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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1975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80余卷（按计划将编成102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1—3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4部分，第82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30卷，其中前16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14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30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


   



  关于外在世界问题，那位机智风趣的法国人，布吕纳蒂耶1，以他标志性的风格写道：“Je voudrais bien savoir, quel est le malade ou le mauvais plaisant, et je devrais dire le fou, qui s’est avisé le premier de mettre en doute ‘la réalité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n faire une question pour les philosophes. Car la question a-t-elle même un sens ?”［我非常想知道，第一个在他的脑袋里质疑外在世界之实在性并使之成为哲学家的一个问题的人，是什么样的病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糟糕的开玩笑者——我也必须说——蠢人。这个问题究竟有意义吗？］2但这个批评的头脑，这位创造了“科学之破产”这一新词的批评家，在此却并未有足够深刻的洞见。他对“健全人类知性”的诉求——关于这种诉求，康德曾写下过一种目标明确的看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莱比锡，第34页）——事实上还远远达不到那种要求，即，要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种有方法的-科学的探讨。谁若区分了这两种立场——一种是稚真的、但对于实践生活而言也足够完善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对实在之物的切中乃是一蹴而就之事；另一种是针对各种实在性所进行的科学的、由方法所引导的、思想性的设定和规定——谁就会看到这当中是存在着一个难题的。从一种臆想的自明性所具有的那种压迫性的铅之重量（Bleilast）3中坚决摆脱出来，这恰恰是对那个迫切任务的解决达成更深觉察的必要前提。


   



  
I


  为了获得探讨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应简要指出，希腊哲学的思想方式是通过一种批判性的实在论而被定向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们以及中世纪和现代的哲学家们也都是以实在的方式进行思考的。尽管对于实在的规定可以找到丰富的变式修整（Modifikationen），但还是有一致性统治着对超主观性东西的那种设定（über die Setzung eines Transsubjektiven herrscht Einstimmigkeit）4。实在论的位置首先是通过贝克莱5而开始动摇的。伴随着他的“esse-percipi”［存在—被感知］理论，伴随着他对存在和被感知的等同设定，贝克莱断言了物理性东西和心理性东西的同一性。一个独立的物体世界的那种超越意识的实存被废除掉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贝克莱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实在论者，这表现在，他在灵魂实体之外还设想了许多精神实体的存在。作为贝克莱的后继者，休谟把他的感觉论坚持不懈地思考到了极致。实体和因果性这些基本概念被剥去了它们的客观的、实在的特征，前者消解为“一束感觉”，后者则被还原为一种主观的强制感，正是依据于这种强制感，那些以联想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对某些同时发生的感觉的再造（Reproduktionen）就在一种客观的联系中被思考了。康德则想要把英国经验论的那些构成威胁的片面性都克服掉，并且想要为人类确保一种对于所有人都有效的、必然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本身又是只在某些界限内才是有效的；但当康德达到神秘的“物自身”之设定时，他却再也不能前行了。并且，当人们想到，通过其对纯粹的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理性主义意义上的）之如何可能的研究6，康德最终只是把他的先验方法应用于形式科学之中，那么人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实在性问题是不能找到任何位置的。尽管康德直到其生命终结时还在努力尝试去铺设从形而上学到物理学的桥梁；但他却不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了。在康德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哲学——它伴随着黑格尔的过度夸张的（verstiegenen）7唯心主义8而抵达了终点——始终一再地远离了实在性，远离了对实在性之设定和规定的理解，这一事实已是相当清楚了。伴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衰落，具体科学都坚决地从这种哲学的监护中摆脱了出来，并且威胁着要把这种哲学完全给镇压掉（人们只需关注一下在实证主义中哲学的那种尴尬处境和不自主的任务），这时，人们就在“回到康德去”的这种返回中看到了唯一的拯救。如此，当今的哲学就是在呼吸着康德的精神，但是它也同样多地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经验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人们因而可以有很好的理由在休谟9那里看到时代哲学的真正的精神领袖（Spiritus rector）。当前盛行的那些认识论流派因而就把自身的特性刻划为意识主义10（内在主义）和现象主义11，这两种看法想要阐明的是，实在的规定是不被容许的也不可能的，甚至——如第一种看法所坚持的那样——连对独立于意识的外在世界的单纯设定都是不被容许的也不可能的。与现代哲学的繁荣同时发生的是，经验性的自然科学研究坚持不懈地在一种健全的实在论的意义上推进着它的工作，这种实在论已经引导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那么，在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实践之间存在着的那种分裂是一种实际上的分裂吗？或者说，实际性立场和作为“转动着和翻转着形式主义之思想观念的学科”的现象主义或许已经过时了吗？一种认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在把先验方法应用于一种成熟科学的那种应用中看到了它的任务，对于我们而言因而就是要试图去解决这一问题：经验性的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依据于其结果将必然会对上述问题予以肯定答复。按照上述所说，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奥斯瓦尔特·屈尔佩在他的《德国当前之哲学》一书的结尾处（莱比锡，1911年，第5版，第136页）为何会这样写道：“实在性问题位于……未来那种哲学的临界处”。这位波恩的哲学教授胜于其他一切人的地方看似在于，他把他特别的研究工作奉献给了这一问题。在他随后的一些较新的作品中，他也多次触及这同一问题；在今年于博洛尼亚举行的哲学家大会上，他也提交了一篇探讨实在性概念之历史的论文12；并且，在其去年出版的著作《认识论与自然科学》中，他也对实在性问题，在对自然科学的特别关注下，进行了一番积极的探讨13。


  如同曾经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的那种不容否认的、划时代的事态已经把我们的问题带到兴趣的注目点中了。当生物形态学家规定了植物形体和动物形体的形式构型时，当解剖学家解析了生物及其器官的内在结构时，当细胞生物学家致力于对细胞、细胞结构及细胞之发展的研究时，当化学家研究了材料的元素和它们的结合时，当天文学家计算了天体的位置和轨迹时，所有这些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都是具有这样一种确信的，即，他们并不是在对单纯的感觉进行分析，或者说，并不是在对纯粹的概念进行加工，而毋宁说，他们是在对不依赖于他们自身也不取决于于他们的科学研究的那些实存着的、实在的客体进行着设定和规定。


  这种实在化，更确切地说，对超主观化的这些客体的设定和规定，是如何可能的？然而，在对上述问题作出积极回复之前却必须要先有一种批判性的奠基，这种奠基所要决定的是：一种对意识之实际性（Bewußtseinswirklichkeit）的超出，一种对实在性（Realitäten）的采纳和特性规定，究竟是不是被容许的，以及，它是不是这样一种研究——这种研究最终会走向与意识主义和现象主义的争辩。整个问题因而就被驱迫着来到了下述四种轮廓分明的分节问题中（《认识论》，第9页以下）：


  1. 一种对实在之物的设定是被允许的吗？


  2. 对实在之物的这种设定是如何可能的？


  3. 一种对实在之物的规定是被允许的吗？


  4. 这样一种规定是如何可能的？


  为了能在方法的指导下进展顺利，我们将从对第1个和第3个问题的探讨开始入手，然后探讨其他两个问题，最后再回到对屈尔佩的这部著作的讨论中来。


   



  
II


  1. 在之前的导言中我们已经指出了休谟对于现代认识论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已经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式修整。理查德·冯·舒伯特-饶德恩提出了一种唯我主义（Solipsismus）14的理论，并且把这种理论看作是一种自明的事实，它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证明。认识的对象乃是认知者的意识且仅仅是这种意识。内在主义的哲学的主要代表是徐佩（Schuppe）。在其《认识论的逻辑》（波恩，1878年）一书中，徐佩阐明了他的立场并试图予以论证。一切存在都是意识（Alles Sein ist Bewußt-Sein）15。在意识（Bewußtsein）这一概念中包含着被意识的主体和被意识的客体。但这两个要素只有在抽象中才能被分开。由此就形成了思想和存在的那种不可分解的连结。我们也还必须把阿芬纳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Empiriokritizismus）16看作是与内在主义哲学有亲缘关系的一种哲学理论，阿芬纳留斯在他的三部主要著作17中都将其目标设定为，去确定那唯一正确的世界概念。最终我们还要提一下恩斯特·马赫18，所谓的感觉一元论的创始人。他在《感觉的分析》（1906）一书中对其观念有最好的阐明。事物，物体，物质，仅仅是要素（亦即感觉）的关联而已，亦即只不过是颜色、声音等等这些所谓特征的关联而已（同上，第17页以下）。


  通过对意识主义的一种反驳，实在主义至少被表明为一种可能的立场。当这种反驳把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意识主义之核心思想亦即内在性原则（Immanenzprinzip）19的突显上时，这种反驳就走在那条最可靠的道路上了。对“实际性立场”进行否定的那些否定性的论据——它们要对实在主义的那些通常都会被提出来的肯定性的论据予以动摇（例如，把因果性规则应用到意识内容本身中去）——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这样一种逻辑错误，即，它们所依据的那种内在性原则本身恰恰是应首先得到论证的。更为深入的考察将会得到一些直接的、肯定的论证，克里姆克把它们归结为以下三种20：先验论的论证、经验性的论证以及方法论的论证。


  第一种论证想要在一种独立于思想的“存在”概念中发现一种矛盾。通过思考这样的一种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将会独立于思想并因而独立于意识之实际性（Wirklichkeit）21。但被思考了的存在着的东西就绝不会与思想中的存在相同一了。这里的“存在着（seiend）”（在现象意义上）乃是这样一种概念，它的内容是意向性地关系于那种超验的存在（das transzendente Sein）的。一种概念的心理性的实存和概念内容的那种理想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诚然，实在的存在是通过概念而被思考的，但它却绝非因此就被纳入到主体中并被改造为一种心理性的存在了。在我看来，盖瑟尔的下述话语是不无道理的：“所臆想出来的全部困难都只不过是辩证法的假相逻辑的一种令人目眩的诡辩而已”22。只要人们从程序中——这种程序要对概念的活动和内容予以鉴定——抽离出结果来，那么就可以看清，倘若上述做法是正确的，则每一种理智生命就都要陷于停滞了。倘若这种活动对于内容而言乃是本质性的，那么，为了使这种内容可以多次在其同一性中得到思考，则这同一种活动以及伴随着这同一种活动的那种意识氛围就应每次都会出现。但是，从心理事件在持续流动这一事实却能看出，这种要求乃是一种不可能的要求，因为，按照经验，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了心理生活的一种变化了的图景。


  就其内容而言，经验性的论证具有这样一种主张：事实上被给予的东西只是意识事实；每一种认识都是从这些意识事实中内在地形成的，这种形成并不需要任何一种向度上的超验的要素。然而，意识资料的那种纯粹的加总（应由谁来做这个加法，并且，应由谁来认识这个总和本身？）并没有造成任何认识。对感觉和表象的一种无原则的排序必然会导致一种混乱的图景。我们所发现的毋宁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本原则，逻辑的原理，在不可动摇的、绝对有效的道路中引导着知识。但是，意识主义想要如此这般地阻挡我们的道路，它会认为，存在于思想活动的结合之中的实在的规律性恰恰也就是心理的事态和心理事件的因果规则，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反对我们之主张的论证了23。这里再度暴露出了把心理活动和逻辑内容予以等同设定的那种错误。逻辑的诸原理并非被归纳地奠定的并因此而有效的主观心理事件的因果规则；倒不如说，我们在它们中看到了直接明见的、客观的、理想的原理，“它们的内容展现了在意向性思想和（逻辑意义上的）对象之间的那些最普遍的关系”24。最终，我们所说的这个经验性的论证就与心理学的经验陷入矛盾对立之中了。这是因为，对意识内容的“当前之具有”（Gegenwätighaben）的那种觉察（Innewerden）已经在自身中包含了一种对既有的意识领域的一种超出。并且，那种既有的、被给予的意识领域根本不会在此提供经验的源始事态；这种源始事态只有通过一种抽象的、超越了直接的被给予者的思想活动才能被剥显出来25。此外，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一种可靠性又应如何只是通过对意识事实的具有而被获得呢？


  第三种论证即方法论的论证认为，科学的目标无疑是其命题的绝对的可靠性和普遍有效性。但这种绝对的可靠性和普遍有效性并不会建立在被任意提出来的前提和假设的基础之上；只有意识中的那种直接的、不可驳回的被给予者才能提供那种唯一可靠的、不可侵蚀的基础。与此相对地，应该注意到，这种可靠性是不可以通过纯粹的事实（也不可以通过被看作是心理行为的判断）而得到规定的。事实或存在或不存在。只有知识是可靠的，并且，如同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知识是不会仅仅从意识内容而来就能得到的。就这种特别是被马赫所要求的可靠性，屈尔佩写道：“这种可靠性当然是不可动摇的，但不是因为它在争执中证明了自己，不是因为它克服了并经受住了矛盾，而是因为，在它那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争执和矛盾”26。


  2. 就意识主义而言，我们刚刚已经证明，它的论证并不是令人信服的，最终，我们关于它的那个问题也就完全不存在了。现象主义的认识论向度则不会表现得如此极端。现象主义认为，实在之物的设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在现象主义的“法典”中，一种对实在之物的规定是被禁止的。一个未知的X，那个谜一般的物自身，是作为基础而运作着的，它所支撑的乃是主体中的那些由外而来被刺激的感官感觉。现象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乃是康德。在他看来，直观知识和知性知识的先验条件事实上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天的、主观的特征，这正如他在其“先验要素论”（transzendentalen Elementarlehre）中所试图揭示的那样27。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因而只是在主观的遮掩中发生的，正如它们向我们所显现的那样。此外根本无需多论的是，从直观与知性形式的先天性和主体性推论出现象主义的看法，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无论乍看上去这个问题会表现成什么样，那种断言，认为这些形式在主观意义上具有某种变化了的行为的那种断言，都始终是一种纯粹独断的看法。要为这样的成见提供证明，始终都是不可能之事。当康德把纯粹知性概念和它们的演绎弄成他的研究对象时，康德本人就放弃了他的那一论题——只有直观的东西才是能够被思想的，知性因而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对象。当康德写道：“我们因而将追踪这些纯粹概念，一直追踪到它们在人类知性中的最初的萌芽和天资，这些萌芽和天资已然备好地存在于知性中，直到它们终竟通过经验之机缘而发展起来，而且，它们也正是通过这同一种知性而摆脱了那些强附于它们之上的经验条件，被呈现在它们的纯净性之中”28，如此，这种思想工作就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能被实施了，此前提即：非直观的东西，“纯粹概念”，也是能够被思想的。同样地，与康德之主张相对立的是，没有范畴也是可以思考的。屈尔佩合理地指出：“即便一种无秩序的、混沌的感觉质料——这是康德所预设的感性认识的材料——可以被思想，但却几乎不能被表象而且肯定不能被体验。倘若思想必然结合于范畴之运用，那么这样的一种混沌就根本不能被思想了”29。进而言之，概念、判断以及推论在逻辑学中都被提升为思想对象了；在这里，如同在对普遍定律的表述那里一样，非直观的东西也被思考了。康德的那种经验主义的看法，那种关于一切思想对象的直观性的本性的看法，因而就站不住脚了。或许正是被给予的东西，被发现的东西，才造就了我们的那种思想活动——对自行在被给予者中显示的那种实在性的思考——的物质性的基础。并且，科学的目标正是对这种思想活动的规定，而不仅仅是实在性的显现。康德通过知性而对经验材料的那种加工是在一种与实在化恰恰相对立的意义上进行的，而不是消除了那些主观的附属物，这就导致了，认识对象通过诸范畴所经受的仅仅还只是一种加强了的主观化而已；认识活动愈发地远离了它真正的对象。


  不难看出，对于对所设定的那些实在性作出一种规定的那种可能性而言，对经验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作出一种正确的确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daß fü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Bestimmung der gesetzten Realitäten eine richtige Fixier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Erfahrung und Denken von fundamentaler Bedeutung ist）。新近心理学中的感觉主义认为思想活动并不具有一种独立的特征。但思想活动事实上是具有一种独立于感官活动和联想进程的活动的，这种活动掌控着经验考察的结果（Befund），采纳着这种经验考察的结果并按照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和理想的原则来对之进行着加工，并且是作为分析着的和补充着的活动显现在这种结果面前。当屈尔佩写下下述文字时，他可能是与我们的看法相一致的：“若人们问道，思想活动的那种定律性（Gesetzmäßigkeit）究竟存在于何处呢，倘若思想活动对其对象根本没有影响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回答：思想活动是对准于30其对象的。思想活动的定律就是其对象的定律，并且，康德为其认识论所要求的那种哥白尼式革命（即对象应该对准于思想活动31）因而就并不适用于思想活动”；“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可能性来对思想活动做出特性规定，此可能性即去意指某种东西的可能性，这种东西的实存和本质并不取决于意指活动和进行意指活动的主体”（《康德》，第98、97页）32。


  伴随着对意识主义和现象主义的驳回，对实在性的设定和规定就被表明为是可能的了。实在化的这两种向度33尽管看上去是彼此反对的，但它们事实上都间接地、彼此挤迫地来到了对当前问题的一种深刻的理解中和一种全面的、得到确切论证的解答中。为了能够积极面对我们的任务，接下来就要考察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实在的客体的设定和规定是如何可能的？


  3. 实在化（Realisierung）的目标在于，通过去除掉认知主体的那些有所改变的理解方式和其所附加的东西，去在被给予的东西、被发现的东西自身中规定这种东西。诸经验对象的那种时空性的行为，它们的共存与相继，各种感觉的停顿，那些不可以被我们的意愿所规定的、向我们拥迫而来的意识内容之间的关系，都无可争议地显示了一种不依赖于经验活动之主体的定律性。那种设定，对超越于意识的诸实在性的那种设定，首先是被这样一种事实所要求着，即，同一种客体对于不同个体而言是可以直接被传达交流的。盖瑟尔在不同的语境下对我们的论题也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富有洞见力的研究，他切合实际地写道：“这种传达交流乃是事实，并且，对于建立一种普遍有效的经验科学的那种可能性而言，这种传达交流绝对是奠基性的”34。


  去按照稚真的实在主义的方式，把感知内容——如其向我们所呈现的那样——设定为客观的实在性，这是一种匆忙草率的做法。那些感觉器官，更确切地说，那些感觉神经在末梢上的纤维化，是被那些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所激发的。感觉纤维把这些被引发的刺激朝着某些特定的中心点转达过去（weiterleiten），如此就使我们意识到了外在世界的事情进程。刺激阀、刺激度、生理学组织的干扰（完全的或部分的色盲，视敏度的差异）都是现成存在着的，这样的一些事实清楚地揭示出：不仅感觉的实存是本质性地依赖于主观因素的，而且其内容也是本质性地依赖于主观因素的；我们因而在感知内容中具有了一些借助于主体而产生的、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现象的构成物（phänomenale Gebilde）。那些关联项，我们的感觉所具有的那些定律性的关系正是在这些关联项之间浮动着，无论它们依据于特定的感官能量的定律能够经验到什么样的主观上的变式调整，这些关系本身都必须被确定为客观—实在的定律性。对主观因素的那种抽离（特殊的客观化的任务的否定性的表现就在于此），把客观事态从“意识实际性”之世界中摆置出来的那种突显，都只能通过经验和思想活动才能得以实施。对于对理想的存在或实在的存在的那种决断而言，纯粹的思想活动并不是一个具有审判职权的法庭。实在的对象是否实际存在，对此的认识，只有经验才能给予我们，但这也并不是说，经验是在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力中对此予以决断的。感觉印象本身并非已然是实在的东西；它们并不能被直接用来效力于一种实在主义的规定。只有在那里，在经验的和理性的要素共同起作用的地方，事情才会有顺利的运作。倘若外在世界被设定为我们的感觉的原因，这里就有一种混合的标准在起作用了。这一标准自叔本华以来获得了特别的意义，但屈尔佩恰恰并不认为这种标准是完全切合实际的，他写道，“自然科学的实在主义的本真目标被错认了，而且激发起了这样一种假象，即，好像可以从主观的效果中推论出客观原因的性质似的”（《认识论》，第24页）。外在世界和感官感觉之间的一种因果性关系将必然是无可置疑地存在着的；但是以此方式却并没有对那种激发性的原因的性质作出什么澄清来。如同科学的经验所揭示的那样，感官刺激（激动之事情）并不可以与诸如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这样一些感觉对象相比较。当屈尔佩在外在世界中看到了“我们感觉印象的非定律性关系的那种承载者”时，他就已然为我们把这一标准带到了另外的但也更明确的一种表达中了，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阻止一种错误的意见。按照与一种物理学现象（被迫运动）的类比，他把这些关系规定为被迫的、“被迫使接受的”关系。显然，这里仍然存在着一种因果性关系。


  4.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对实在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对强迫性的因素（erzwingenden Faktoren）的规定，是如何可能的？这种规定是通过那些被查明了的关系而在内容上被规范化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这个样子，即，那些关联项被表明为是有能力去施行实在的事件的。屈尔佩把这种思想简要地记述为：“自然实体是那些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实在的关系、状况和变化得以发生——的完美化身（Inbegriffe）”（《认识论》，第27页）。对被设定的实在性做出一种完全有效的和适宜的规定，始终是实在科学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即便一切可经验的关系也都得到了揭示，也还是要看到，还是有非独立的实在的东西的，这种东西是我们凭借我们的感性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并且即便我们的感官配备上了最精密的工具，我们也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并且还要问的是，实在性的那种真正的本性是否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对于科学而言，始终还是有一片广阔的田地有待耕耘的。除了物质性的进步之外，科学的历史也明确地显示出在对客体的标准性规定上的一种突进。


  然而，一种在批判的实在主义意义上被寻求的实在性规定必然不会在那种拦道木——它看上去是通过感性性质的主体性原理而被设立起来的——面前停止不前吗？通过遵循这种主体性原理，实在性当然也就将失去其直观性的特征；但是实在性本身却并不因此就被取消了。这必然会打破感觉主义的那种认识论的教条，即认为一切认识都始终附着于直观的那种教条。这种教条，这种成见，并不了解实在科学的那种事实的、实践的行为35。


  面对着今天那些已经多种多样地被实用主义的（就学术性而言委实很肤浅的）思想观念所渗透灌输的思想方式，屈尔佩也试图尝试着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种视角下（它对于科学而言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权威的视角），批判的实在主义是否还有值得一提的意义。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合理的。凭借着他非常生动的表述方式，屈尔佩揭示出，意识主义和现象主义的那些对立的看法最终是把实在科学的那一任务和对此任务的实行工作给推到一条死路上去了。他写道：“最令人不快的事情莫过于那些自然科学家的那种运用附加条款来补充说明的表达，这些人在（意识主义）这种认识论的意义上一直想使人确信，他们虽然选用了实在主义的种种表达，但他们却想要不言自明地不与任何实在主义的看法相关联。一种令他们的领域感到陌生的见解，被他们引入了此领域之中，他们忘记了，谨慎不仅是智慧之母，而且也是懒惰之母。只有相信实在之自然的可规定性的人，才会致力于对此的认识”36。


  即便人们不能完全赞同屈尔佩的观点——这首先指的是他对“归纳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以及他对这种形而上学之假设性特征和其论证的理解——，他的功绩也仍然不可磨灭，此即，他把远离正道而陷入迷途的认识论给重新置立于它真正的任务面前了37。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院哲学的哲学一向就是切合实际地（realistisch）38进行思考的，新的认识论运动将不会让这种哲学消失于视域之外；我们必须对这种哲学展开积极的促进性的研究工作。


   



   




逻辑学的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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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世纪之交以来，那种科学的逻辑学已经实现了对其诸原则的一种阐明。这样一种批判性沉思的可能性和事实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了那种传统的观念，该观念认为，逻辑学是由那些不可深究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则所构成的一种不可增益的总和。伴随着对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Aufhebung”［扬弃］——这个词完全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的——逻辑问题包括那些未耕作的研究领域的持存就得到了保证。对所说的这种原则之斗争（Prinzipienkampf）的意义和幅度的那种彻底的获悉，自动从那一断言（断言逻辑问题的持存）中取得了一种异样的特征，但也同时积极地照亮了对这些难题予以指示的那条道路。因而接下来工作的那种普遍结构就已经变得透明了。尽管如此，我认为，对方法问题做一个附加说明，并不是多余之举，因为，无论是在我们所要述及的那些工作的特性那里，还是在我们的以概观和定向为目标的探讨工作的特征那里，方法问题都绝不会直接出现。


  几乎不值一提的是，我们所要规避的乃是这样一种做法：对所要述及的工作进行一种外在的、完全是严格按时间顺序执行的编排，以及，对这些工作做出一种通常性的内容提要。倘若我们把下述任务确定为最普遍的目标，即，使得对当前逻辑问题的一种知悉得以可能，那么，由此而来，对于这一任务的实行而言，就出现了一种二重性的东西。


  首先，因为诸问题在哲学中是并蔓连生的，彼此间是互相招致又交替的，所以某种确定的、即便严格说来并不系统的内在关联就应被努力寻求了。在今天大量的未被解决的问题那里，去构造一种完整封闭的系统，这种做法，是一种过于大胆的冒险，也会使我们远离上述任务。另一方面，这也为对有待参阅的文献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原则。那些对基本含义的研究，那些推进着研究的作品，以及那些提供了批判性的进攻点的工作，都应得到查明列举。逻辑学以及此类东西的整体表述常常是自然而然地保持为未被说出的状态（但却绝不意味着由此而来就给出了一种价值判断），然而我们的注意力却更多地集中到那些具体研究上了，对于这些具体研究的价值，当前的那种科学的哲学已经学会了对其的赏识。对于那一事实——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内容和表述上的某种不平衡性始终是存在着的——仲裁者或许有最好的了解。


  在继续向前迈出每一步之前，都应尝试着（这也是合乎当前目的的）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逻辑？我们在此业已站在了一个问题面前，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仍然是被保留给未来的。但就根本而言，这种持存着的缺陷（无法对逻辑达成一种明确的、一致的定义）却并不能妨碍这种研究突进到它的领域中去。这种不相干性也绝不会使我们免除于对逻辑的真正的本质和对象的一种深刻的自觉。这种要求在本文开篇处所提到的那种原则阐明中得到了实现，与这种原则阐明恰好叠合的乃是一种对心理学主义的坚决离弃。心理学主义不应该被解释成一种“哲学家们的怪癖”，对于这个判断，一种问题史式的沉思是能够轻易证实的。那种膨胀了的、被迂腐的激情所驱动的心理学研究，那种在伦理学和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的心理学立场，那种在教育学和法学实践中居支配地位的心理学方法，那种在文学和艺术中近乎过度紧张的心理学式的过度敏感，都解释了“心理学时代”这句话的意思。因而，倘若心理学事物的那种普遍特征也“传染”到了逻辑中，我们也几乎不必为之而感到惊奇了。但情形恰恰相反。那种在批判的唯心论中展开的心理学方法和先验方法之间的对抗，更确切地说，那种长期以来居支配地位的、通过叔本华、赫尔巴特、弗里斯而得到奠基的对康德哲学的心理学的解释，伴随着蒸蒸日上的自然科学，已经把心理学提升成那种包罗万象的含义了，并且造成了一种“意识的自然化”。O. 伊瓦尔德进一步地展开了对心理学问题的探讨，并且是结合着那个具体的历史学的——但不是语文学的——问题而展开的，此问题即“奠基于康德哲学之本质中的是心理学主义还是先验主义（Transzendentalismus）”1。这个问题在今天或许是朝着有利于先验逻辑的理解（transzendentallogischen Auffassung）的方向而得到了裁决，这种理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是被海尔曼·柯亨及其学派以及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所持有的。按照这种理解，康德在其“批判”中所追问的并不是认识的那种心理学的本源，而是在追问认识的有效性的那种逻辑的价值（dem logischen Wert ihrer Geltung）。对于当前的问题而言，我们所说的这种逻辑性的康德阐释和深造加工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是有意义的，即，通过这种阐释和加工，逻辑性东西的本己价值得到了突显。那托普因而能够合理地地指出，“对于他们［马堡学派］而言，对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1卷中）所做的那些漂亮阐释，我们就只能愉快地表示欢迎，但事实上此外却根本不能从中学到多少东西”23。但我们却想指出，胡塞尔的那些深邃钻研着的、有极其出色之表述的“研究”4事实上是具有一种深远意义的；因为它们已经真正地打破了心理学的魔咒，并且把前述那种“原则阐明”带入了实际运作之中。这位作者5毫不迟疑地注明并感谢了他从奥地利的数学家和哲学家B. 博尔扎诺的《知识学》（1837年）一书中所获得的刺激和推动。这部著作现在已变得稀罕少见，它的重印版已得到规划，或许很快就能面世。与之相关地，我还想让一个德国数学家的名字浮现出来。在我看来，G. 弗雷格的那些逻辑的—数学的研究还没有在其真正意义中得到承认与尊重，更谈不上被充分汲取和使用了。弗雷格在其作品中就“意义与意谓”（Sinn und Bedeutung）67、“概念与对象”8所写下的东西，是任何一种数学哲学都不可以忽视的；但他所写下的这些东西对于一种普遍的概念理论而言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倘若说弗雷格或许是在原则上克服了心理学主义，那么就可以说，胡塞尔在其“纯粹逻辑导言”9中首次系统地和全面地分析阐明了心理学主义的本质、它的相对主义的结论以及它在理论上的无价值性。胡塞尔的批判特别针对的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克里斯托弗·西格瓦特、布鲁诺·艾尔德曼以及泰奥多尔·里普斯。但是里普斯近来看似离开了他此前的立场，这可能会使得他对心理学及其任务的理解得以简便［更易于为人所明见］，他的这种理解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了与胡塞尔之理解的近似性。但是始终还是有人试图去坚持心理学主义的，G. 海曼斯的那部机智过头的著作《科学性的思想活动的定律和要素》10就证明了这一点。


  心理学的原则、方法以及论证方式在逻辑之运作中所具有的那种支配性地位，被人们理解成最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主义11。逻辑处理的是思想。毫无疑问，思想是要被编排到那种“事实复合体”中去的，后者呈现出的是心理事件的整体。由此而来就直接形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心理学作为真正的基础科学必须正式地把逻辑吸纳到自身中来。支撑这种要求的根据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强化。逻辑所从事的事情除了别的之外也是包括“思想定律”的，并且现在应该去认清这些思维定律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思想之“定律”，除了在凭借着精确科学的手段而展开工作的“实验心理学”那里，难道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凭借一种更敏锐的、方法上的可靠性而得到突显吗？海曼斯还扩展了心理学的任务并提升了心理学的权能。心理学应该去检验那些意识事实（知识和科学信念的那些被给予的意识事实）的被意识到的和未被意识到的（！）原因。“对思想现象的这样一种心理学的研究能够导致对这些思想现象的一种辩护”；“……一种关于我们知识的认识价值的裁决，只有通过心理学研究的道路才能在方法引导下得到寻求”。海曼斯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一种“认识论的实验”；他把这种东西既理解为在意识中对证据的当前具有，同时又理解为由此而被引致的科学信念，最终仿佛是理解成了一种实验时必须遵守的规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定律都能够依照这种实验规定而得到研究。其所声称的认识论与化学间的那种十足的相似性使人完全确信，他真的是把认识之理论当成了一种经验科学。现在，他对更狭隘意义上的逻辑所持有的那些看法也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这种逻辑是把实在性—心理实际性当作其对象的。所谓的那些思想活动的基本定律都是事实定律（Tatsachengesetze），正是它们调控着心理的思想进程。它们的必要性和普遍有效性的根据存在于理智的某种逻辑的—心理的组织结构中。但在海曼斯看来，这样说却绝不意味着，这种理智的结构才是唯一可能的的和必要的组织结构，换言之，人类也是必然能够按照其他定律而思考的。


  在此，心理学主义的那种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倾向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胡塞尔曾经全面地论证过和运用过这样一个论据：心理学主义一般都是内在地矛盾着的。盖瑟尔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也对心理学主义进行了批判12。即便说他的这篇论文在批判性的观点方面并没有在本质意义上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但这篇论文事实上还是有价值的，这特别地体现在它的第二部分亦即历史阐述部分中，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揭示出，心理学主义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有的。对于这一判断——康德按照其批判性的基本倾向实际上可算作是心理学主义者——我认为是不可以单纯地将其搁置起来的，而必须不顾那些表面看起来反对我们这种立场的文本段落而把它给否定掉，但也不必为了强化我们这个主张而转到极端的新康德主义者的立场上去。


  那种区分，对心理行为和逻辑内容的区分，对在时间中实在地进行着的“思维事情”（Denkgeschehen）和在时间之外理想地同一着的“意义”（Sinn）的区分，或者更简要地说，对“存在着”（ist）和“有效”（gilt）的区分，对于我们认识到心理学主义的荒谬性和其在理论上的无益性，始终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这种纯粹的、自在地持存着的（in sich Bestand habende）13意义乃是逻辑学的对象，逻辑学也因此从一开始就被去掉了经验学科的特征。作为思想活动之规范的逻辑基本定律的那种“功用”——按照一种更为深入的观察——表明自身乃是一种派生性的因素。矛盾律、排中律这些定律，是一般思想对象之间的理想性的、内容性的关系，对于这些定律而言，下述事情是无关紧要的，即，它们是否被思考、何时被思考、如何被思考。我们因而要始终避免用“定律”这样的名称来称呼这些意义关系，这样做也是为了在语言表达上与自然定律区别开来。


  只要这些基本的区分得到了澄清，对一种纯粹逻辑的本质和任务的规定也就可以在可靠的道路上进行了。认识的最终目标在于，对认知内容达成一种自成一体的、客观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通过“论证之关联”——亦即通过“定律”而实现的关联——的统一性而造成的。在纯粹的理论科学中，研究工作将会遭遇到基本定律，这些基本定律是根本地凌驾于每一种知识关联的。经验科学为了其持存想要从理论科学中得到什么，它就会从那种“研究定律”的学科中将其汲取出来。


  现在可以看出，逻辑学的基本问题就在于一般知识的条件。逻辑学是理论的理论，是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除了研究原初理论性的东西（Urtheoretische），研究基本概念（范畴），研究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和体系之外，逻辑学也研究诸具体科学的逻辑结构，试图去揭示它们的结构和方法中的那种决定性的因素，去把它们各个都作为特别的领域而彼此区分开来，并力求最终在科学体系中再度达成统一性。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逻辑学就必须始终处于其他科学的联系中；同时也就可以看出，这一任务，尽管有值得嘉许的和尚未被充分利用的准备工作14，却并不会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在对心理学主义的考察和批判中，心理性东西与逻辑性东西之间的那种异质性，亦即时空意义上的一般实际性与逻辑性东西的实际性之间的那种异质性，就显现出来了。有效着的东西的那一领域（dieses Reich des Geltenden），现在必须按照其全部范围（这种东西之对立于“感性的—存在着的东西”，正如它对立于“超感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被突显到它的纯粹的、本有的本质性中去。这样一种要求，在整个哲学史的进程中还从未以完全自觉、一以贯之的方式得到满足。把逻辑性东西“实体化”（Hypostasierung）为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这始终是典型的柏拉图的做法。拉斯克在一种对“哲学的逻辑”15的广阔而深入的研究中已经清楚地道出了上述要求，因而也就同时为下述工作铺平了道路，即，对哲学作出精锐的概念规定，将其规定为价值科学。这一工作就整体而言乃是一种在先验学的批判主义的地基上生长起来的对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深化和改造，之所以称之为“改造”，是因为拉斯克反对康德的那一做法，即把范畴问题仅仅局限于“感性的—存在着的东西”的那种做法；拉斯克为范畴赢得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即哲学本身。拉斯克所追求的东西因而只是一种包拢着可思想的东西的整体——它的两个“半球”即存在着的东西和有效着的东西——的范畴理论，并且他的这一尝试完全可以被归入到那些伟大的、致力于构建范畴理论的尝试之行列中去。


  存在范畴的逻辑是被康德所建立的。为了理解这些存在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存在”（Sein）已经失去了它的超逻辑的独立性；“存在”已经被彻底改造为一种先验逻辑的概念了。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诸对象被“烙印上了纯然的逻辑性的内涵”；只有对象性，与实在物相对的物性，与存在者相对的存在，才是具有逻辑性的价值亦即逻辑性的形式内涵的。形式（范畴）与质料的那种紧密结合被称作“意义”（Sinn）。对于先验哲学而言，认识活动完全就意味着，用范畴来包围（感性）质料。逻辑学，它的认识对象恰恰就是范畴，因而只能再度通过一种新的包围（用其他形式来包围既有形式）才能认识既有的这些形式。这种哲学的范畴因而就是形式之形式。正如“存在”对于感性—直观的质料而言乃是“领域范畴”（Gebietskategorie），“有效”（das Gelten）对于非感性的质料而言亦是建构性的范畴。那种迄今为止作为一种简单形式而得到承认的东西，表明自己乃是“有效着的东西”和“有效”的一种彼此交融（ein Ineinander von Geltendem und Gelten）16。“有效”这种逻辑形式就一以贯之地再度存在于“有效”这种范畴中了——如此，我们就得到了形式的形式的形式。对于这里所出现的无限后退，拉斯克并没有对之作出错误判断；这种无限后退仅仅意味着，“入乎无限的范畴能够成为范畴的质料”（第112页）。现在，一种建构性的含义内容的两行性即成对性（Zweireihigkeit, Paarigkeit）就贯穿于整个范畴体系中了。独一无二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只是那绝对纯粹的逻辑的形式。“对建构性的存在与哲学上的建构性的含义内容之彼此共存进行研究的那种理论，为对任何一种普遍逻辑形式的任何一种理解提供了基础”（第138页），它有助于理解这些普遍逻辑形式是如何存在于反思范畴中的。作为反思性范畴之典型的同一性17范畴被拉斯克置为了他的探讨工作的基础。迄今为止，感性的或非感性的质料一直被看作是纯粹逻辑形式在那两个建构性领域中进行意谓区分工作的要素。但是“主体—客体—二重性”也是能够以造就着意谓的方式起作用的。主体性是反思领域的创造者。我们把同一性看作是它的领域范畴，同一性乃是“某物一般”的范畴。在反思性范畴中，范畴的含义内容的每一种区分都消失了，由此而来，它的那种仅仅是形式性的而非事实性的意谓就得到了阐明。即便反思性领域把它的“存在”归功于主体性，但倘若它一旦获得了持存，它就客观地有效了；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形式的关系，它们在其有效性中脱离了思想活动的“任意”（Willkür），但这一情形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它们始终是隶属于思想活动的那种权力（Macht）的，也就是说，思想活动能够据有每一种内容而不必考虑它的特殊的建构性的特征。普遍的意谓（generelle Bedeutung）因而就具有了那些反思性形式。拉斯克进而探讨了反思性范畴和建构性范畴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这些哲学范畴所构成的范畴表（第169页），并专辟一章探讨哲学的认知活动，他对理论哲学中的哲学范畴问题写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历史性的按语，以此结束了他的工作。


  这一批判在其本有的兴趣中将会克制那些明确地进行概览描述的阐述，而且将会等待被允诺了的那种自成一体的逻辑学体系。


   



  
II


  在我看来，这种克制也要提供给一种全新的科学，这种科学在我们的问题语境中也是必须要有所触及的：此即迈农和他的学生所持有的那种对象理论18，这一理论在其首次出现时曾引发了一些迥然有别的评判。倘若在一种新的、广泛的科学（这正是迈农的对象理论所想要成为的）突然出现之际也仍然会有怀疑被直接激起，那么我们的首要职责就必须仍然还是，去寻求理解。“一切是某种东西的东西，都叫做对象。——对象的领域因而绝对地包括了一切东西，而无需顾及，它被思考了还是没有被思考或者它究竟是否可被思考。尤其要指出的是，‘存在着’或者说‘实存’、‘持存’也并非对象的一种规定。每一种对象都是某种东西，但不是每一个‘某种东西’都存在着。”


  每一个对象都有一种本质存在（Sosein）19，这种“本质存在”是不取决于它的“存在”（Sein）的，而“存在”乃是这样一种命题，这种命题在其反面是无效的。一个具有矛盾着的本质存在的对象（圆的四边形）是不能存在的，是一种不可能的对象。迈农把“存在”和“本质存在”称作是客观的东西（Objektive）——并且它们是诸对象所应有的——非存在和存在一样，都是一种“存在之客观”（Seinsobjektiv）——在更狭隘的意义上，他也把它们称作是客体（Objekte）。


  这样的一些术语上的规定具有很大的跨度，但在我看来，它们的“对象”对于哲学而言绝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些研究只不过希望被当作暂时的研究而并不想要提供结论性的东西。阿梅瑟德试图把迄今为止已被认识的和已被命名的对象予以划分编组，“即使还并不相应地存在具体的划分”。他划分了这样两个基本组，即“非被奠基的对象”（Nichtfundierungsgegenstände）和“被奠基的对象”（即“比较关系”）。


  归属于第一组的是“物对象（Dinggegenstände）”（物质），唯有它们是客体，因为客观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实际性（die ausschließlich Objekte sind, da Objektive niemals Wirklichkeit haben）。此外，这一组还包括“感觉对象”，即颜色、声音等。这些对象或许能够存在，但并不能实存（diese Gegenstände können wohl sein, aber nicht existieren）20，和它们同时“一并被理解”的是时间与地点之规定。阿梅瑟德突显了一些存在于“被理解的东西”和“一并被理解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例如，颜色要求着地点规定，但不是要求那种明确的地点规定。等同性、相似性以及差异性是被视为比较关系的。在后二种关系之间，阿梅瑟德确定了某种关系，例如“重合”（Koinzidenz）21，也就是说，“两个对象若不能彼此差异，它们也就不能彼此相似，反之亦然，它们若不能彼此相似，它们也就不能彼此差异”（第100页）。


  在我看来，这种反转并不是绝对有效的。但是这位作者始终是在量的意义上来理解“差异”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因而仅仅存在于同一种类型的对象之间。另一种类型的对象——比如说“三角形”和“静电计”——因而不是不同的，当然也同样不是等同的。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被规定了的“相似性”的概念。把“切近”规定为时间或地点上的相似性并且同样地把与之相对的“遥远”规定为时间或地点上的差异性的这种做法使人猜想到，这两个概念只是在量上发生差异的；如此，在这位作者看来，无限的遥远就是没有价值的切近。这种对量之因素的片面的重视使得阿梅瑟德并未突进到“相似性概念一般”（Ähnlichkeitsbegriff überhaupt）那里去，虽说相似性概念在数学中获得了一种清晰的规定。但是，这个数学概念是否是一个一般的相似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特殊的相似性概念，这一问题始终还是悬而未决的。但无论如何，一个锐角三角形和一个钝角三角形始终是两个三角形，正如切近和遥远始终是两种距离；但是，凭借着它们的这种差异，却绝不会产生出相似性来。


  阿梅瑟德进而谈到了“造型对象”和“结合对象”，例如“a和b”。在后一种对象那里（这些对象是具有一切量值的），“和”与“+”之间的区分应该得到清楚界定22。


  为了效力于一种真正的批判，前文中并没有对特殊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前文中所应表明的只是，对象理论的那些研究是面临着实际的问题的；这些研究是否归属于一种特有的、有待新建的科学，现在应该予以简要探讨。对于我们的问题语境（Zusammenhang）而言，那一问题是可想而知的（并且也正因此，对象理论才被触及了），即，对象理论是否构成了逻辑学的一个分科。迈农则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态度与他对逻辑学的那种理解（视之为理论的—实践的学科）是分不开的。逻辑学应该确定规则和定律，这些规则和定律导致了认知的最高值。然而，逻辑学作为技艺理论所预设的乃是理论性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它是绝对不能被看作是科学的。若人们回想一下我们先前对“纯粹逻辑”的概念规定，那就不难看清，对象理论是归属于逻辑学的。为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外在的情形：迈农（第22页）明确地写道，胡塞尔在其《逻辑研究》中所力求达到的目标与他自己的目标是“同样的一些目标”。迈农也把“符号逻辑”、“数理逻辑”明确地称作一种对象理论，同样地，他也把数学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领域，这一领域与那种倾向（把数学纳入到逻辑学中去）是精确重合的。


  因而只有概念之名称和那并不完全单薄的术语集才是新的。但由此却不应否认的是，当前的这些研究——首先是玛利（Mally）的研究——是富含深刻犀利的思想观念的，这些思想观念对于一种始终尚还缺乏的系统性的关系理论而言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同样地，判断理论首先可以从“客体理论”中汲取出丰富的刺激，但也能够从那种尚还疑问重重的“否定理论”中汲取出激发之力。并且最终，这种新的术语集（Terminologie）也不可以完全被当作累赘，因为在逻辑学中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东西未被认知的，我所指的是那些精细的区分，这些区分是通过持续展开的意谓分析才被揭示出来的。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看不到那种纯粹逻辑的特征。虽说迈农原则上也是表示反对心理学主义的，但在他和他的学生所作的这些研究中，除了那些形而上学的“包含”（第91-92页）之外，也还是可以看到编织到心理学中去的那些紧密结合的。这些倒退到心理学中去的难以避免的“旧病复发”导致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对逻辑学与心理学的那种清晰分离或许是不可实行的。我们在此必须要进行区分。问心理学是否在原则上奠定了逻辑学并确保了其有效性价值是一回事，问心理学是否只适宜于作为逻辑学的第一活动范围和运作基地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后一种发问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它事实上意指逻辑性的东西被嵌入到心理性的东西中去了），因为我们所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恰恰就是那种特有的、把一些或许永远都不可得到完全阐明的问题隐藏于自身之中的事实。但是心理学的这种刚刚被确定的立场却还需要一种更确切的说明。对于逻辑学而言，实验心理学始终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在某种立场看来，连这种所谓的观察着自身的心理学也会首次变得有用。这种研究所探讨的是意谓，是行为的意义，这样，它就变成了意谓理论，变成了意识的现象学23。伴随着对心理学主义的关键性的驳回，胡塞尔同时积极地在理论上对现象学进行了奠基，并且亲自在这一困难的领域中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刚刚确定的那种意义的角度看来，心理学将始终处于与哲学的关联中，即便它通常想要——这也是合理的——把自己建构成一种与自然科学相并列的研究领域，它也仍然处于上述关联之中。


  在讨论了这些普遍的逻辑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将要来讨论那些特殊的问题。


  当康德清楚地看到批判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寻求一条能借以“发现一切纯粹知性概念的主线”时，他认为是必须要回溯到判断上去的。康德在“判断表”中寻求庇护的那种做法在今天的多种多样的考察中都被当作是错误做法而被否定掉了。但是，当康德通过“判断”而突显出认识活动的“神经”时，这里还是存在着一个真理内核的。“但我们是能够把知性的一切行为都回溯到判断上去的，以至于‘知性一般’能够被表象为一种进行判断活动的能力。”新近的逻辑学的功绩就在于，使得判断本身成为了问题。判断理论在今天具有一种巨大的多样性，这可以作为论据来解释为何要重视这一问题的难度。


  判断活动是一种心理进程，是诸表象的一种特有的遇合和共在。判断是以语法性的命题的形态而与我们相照面的。通过这样一种规定——每一个判断都在“真—非真”这一选言推理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判断的那种特性就得到了标明；因为这种选言推理既不能被应用于单纯的表象，也不能被应用于意志行为和心灵活动。那么什么是真的或不真的？按照此前的说法，真乃表象之遇合（Nach dem Vorausgegangenen das Zusammentreffen von Vorstellungen）。但是说一种“进程”是真的或不真的，能这样说吗？一种发生事件存在或不存在（ist oder ist nicht），因而是外在于真或不真的那种“不是……就是……”之抉择的。毋宁说，真乃是表象内容，即我们所意指的东西，亦即意义。判断即意义。我们因此就赢得了从心理学通向逻辑学的那条通道。“金子是黄色的”这一判断的意义具有一种确定的结构。若我们认识这一结构，我们就也就能够去规定：从逻辑的角度看来，判断是什么。前文中曾经讲过，判断似乎获得了固定的形式，它是在语法性的命题语句中呈现出来的。在其通常的形式中，这种命题语句表现为主词和谓词通过系词所达成的一种结合。由此而来，我们进而不得不直接说，判断把主词表象的内容和谓词表象的内容给结合起来了。


  但语法果真是一位能使我们达成对逻辑的判断结构的认识的可靠向导么？某人大喊“火！”（Feuer!）——这声呼喊可以是真的或不真的，因而是一个判断。但主词和谓词——它们理应是通过系词而结合起来的——存在于何处呢？在“打雷了！”（Es donnert!）这个判断中，我们找不到主词表象，也找不到系词。这三种语言表达中的哪一种应当为对逻辑性的划分的发现指明方向？“火！”这声呼喊的逻辑意义难道不比单独这个词语的逻辑意义要来得丰富吗？并且，哪一种意谓存在于那个“Es”中24？在这个“Es”中可以看到主词吗？设若判断通常是两个表象内容的结合，那么人们必须如何进一步地对此二者间的那种关系的特性作出规定呢？“金子是黄色的”这句话想要说的是金子归属于“黄色的”这一概念的范围吗？但这种解释绝不可被强行施加于“a是大于b的”这一判断上。当莱曼25解释道，两个概念的同一性，更确切地说，那些通过概念而被认识的东西所具有的那种同一性，是通过判断而得到断言时，那么，在这种定义那里（倘若这种定义根本上是靠得住的），“倘若温度下降到0摄氏度，水就结冰”这样的假言判断就被完全排除掉了。


  无人称动词和实存命题（Impersonalien und Existenzialsätze）26自古以来就是科学的逻辑学所背负的“十字架”。但是它们大多数时候也敦促着人们去对语法命题和逻辑判断的那种区分做彻底的沉思。人们因而不应使自己受到这样的诱骗，即，去让逻辑学以语法马首是瞻。更何况，许多语句形式根本就不表达什么判断27。然而，在一些情况下，那些对语言的描述性的—心理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应低估的。我首先开始想到的是那一问题28所带来的难题，此难题既不可被纯粹逻辑性地解决，也不可被纯粹心理性地解决。


  逻辑学与语法在彼此领域间的那种完全的陌生性，已被拉斯克29在其关于判断问题的作品中有力地揭示出来了。


  此问题即：那种一义性的（einsinnige）“对陈述之存在的划分”奠基于何处，主词与谓词之间的那种“不可交换的”关系向度奠基于何处？那种理论性的意义结构是应该回溯到对象的构成机制上去的，但是对象之构成机制这种东西，并没有逾越逻辑事物之领域，仅仅只是成功地达到了以康德为圭皋的那种逻辑学。在指出了这种理论性的源初划分之际，我们就应重新指向先前提到过的拉斯克的那部作品30。在那里，拉斯克把“意义”称作是范畴性的形式和范畴质料的紧密结合。认识活动因而意味着：用形式来包围质料。与之相应地，在判断中，范畴性的形式（谓词）是对作为主词的非逻辑性的质料进行断言的。凭借着他的谓词理论，拉斯克试图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带到一种尽可能近的彼此切近中。对于康德而言，做判断意味着，把感性的—直观的质料归摄到范畴性的知性概念之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诸范畴乃是“实体”这种基本范畴的谓词；然而，这些谓词却具有超逻辑的本性（metalogischer Natur）。“a是b的原因”这一判断，在语法理论那里将会得到这样的解释：a表示主词，“b的原因”是谓词。拉斯克则把这一判断分解到质料（a与b）中去，并将其分解到因果性范畴中去。他的理论可以没有障碍地应用于无人称动词。“打雷”（donnern）这种感性的—直观的质料是处于实存范畴中的。拉斯克详尽地应对了一种困难，此困难表现为：在诸判断中，对非逻辑性的质料和逻辑性的形式的那种区分并不是始终可以直接得到实行的，倒不如说，那些业已完成了的概念亦即那些得到塑形的质料是出现在主体立场中的。范畴仿佛是通过那些业已发生了的范畴性的“包围”而抓住那种源始的质料的。这种源始的质料因而能够多种多样地按照不同向度被范畴性地切中。判断要素（质料和形式）之间的那种关系，系词，在拉斯克的理论中具有“关涉性一般”（Bezogenheit überhaupt）这样一种中性的31特征。那些先前的尝试把“ist”一会儿规定为同一性（洛采），一会儿规定为“把一种对象纳入到另一种对象的内容中去的那种编排”（艾尔德曼），又或甚至把它直接规定为实存（布伦塔诺）32。


  拉斯克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所力求的那种东西，恰恰是盖瑟尔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和相关道路上所试图获得的东西，同时亦是克莱比锡在其上述研究中所寻求的东西。我们应该认识到，盖瑟尔的工作是具有原则性意义的，因为它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的立场上首次打破了对逻辑学的那种传统的理解与探讨并把那一难题给摆置到视域中心了。


  盖瑟尔研究了一种被对象性地标准化了的（gegenständlich normierten）认识所具有的那些形式和原则。这里所出现的这种对象概念33必须得与那种严格的对象概念区别开来。判断的对象（主词）是“那种实在的或不实在的东西，对其的表述是被那些判断观念所意图的，这种东西因此是作为尺度和规则而对立于那种意向的”（第51页）。对象是“客观的被给予性”（objektive Gegebenheit）34，这种被给予性是“作为肯定或否定的标准”而效力于一种判断的（第54页）。这种判断之裁决（Urteilsentscheidung）因而就支配着意向性的思想观念通过对象所造成的那种被充实性或未被充实性；同样地，在拉斯克看来，这种判断之裁决是被置于这样一种问题面前了，即，“合真性”或“背真性”（Wahrheitsgemäßheit bzw. Wahrheitswidrigkeit）是否应归于当前的这种意义。这两种理解表面上有多接近，它们在事实上就有多么远的分离。道路之分歧是在客观性概念那里发生的。


  在我看来，盖瑟尔对“超个体的自我”35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对概念的那种立意（Konzeption）恰恰源生于这样一种努力，即，去使真理和其有效性独立于个体性的主体。概念应该被纯粹逻辑性地理解为那些有效着的认知形式所构成的体系，这些认知形式在实际的认知活动中当然是被贮藏在个体性的主体中的，正如盖瑟尔必须要为纯粹的意向性的思想观念要求一种“承载者”一样。盖瑟尔的“纯粹的思想观念”接近于迈农用“客观者”36所指称的那种东西。并且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有疑问的，但这不是就其持存而言的，而是就其“本性”和结构而言的。


  判断理论的一个特殊的难题存在于否定的判断中。就认识之等级而言，肯定的判断无疑是具有优先地位的。若深究其逻辑结构，二者则是同等的。在肯定中，那种“意义碎片”，亦即，范畴和范畴质料间的那种在价值上保持中性的关系，所应具有的是那种“合真性”，而其在否定中所应具有的却是“背真性”。判断之裁决的“根基”在这两种判断类型中是同一种根基37。在盖瑟尔看来，“否定判断并不是肯定判断的简单的对立面，倒应说，否定判断比肯定判断在逻辑意义上要更丰富，它比肯定判断多一种思想观念”。否定判断存在于“对引导性的肯定判断的否定之中”38。或许盖瑟尔是受那种在命题中出现的“不”的引导而获得他的那种理解的，这个“不”表达的是主体中的意向性思想观念的那种未充实。与之相反，肯定判断则把意向设定为被充实了的，这种设定并没有明确的语言上的确认。在我看来，盖瑟尔的判断理论本身要求着对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的协调。此二者都是对那个价值中立的问题——“意向性的思想观念”是否在对象中得到了充实——的裁决39。先行于否定判断的那种“综合性的意向”看上去是与那些“肯定的假设”相同一的，迈农让这些“肯定的假设”参与构成了否定判断。盖瑟尔虽然想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他的分析被当作了一种逻辑性的分析，这种逻辑性的分析与心理学的那一问题（否定判断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任何关系；然而，那种“被尝试［做出］的肯定判断”，那种每每都应为一种否定判断进行奠基的肯定判断，绝不是什么逻辑性的、特定的因素，因为在这种确定的肯定判断之前还可以先行有一种“被尝试［做出］的判断”。因而我们所要追问的，不是关于对象的一种确定的否定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而是，所做出的这种否定的判断的意义是什么？


   



  
III


  在判断理论的进一步的进展中，我们将不考虑对那些按照量40、关系和模态所做的划分展开一种详尽的评论。但应该注意的是，在那些重要的逻辑学家们（洛采，文德尔班）那里，量的和模态的那些划分原则是作为非纯粹逻辑性的东西而被排除在外了的。然而，那种得到许多讨论的假言判断还是应该被略微提及的。“若气压增加，液体的沸点就会提高”（克莱比锡）这一断言是由两个语句组成的，但却只是一个判断。更确切地说，这一断言的对象既不是后置句，也不是前置句。倒不如说，这里所谓述的是“根据和结果之关系的现成存在”41。康德早已给出了这同一种规定，即，通过这种判断而得到思考的只有后果，并且他对此也明确地补充说道，这里始终没有得到澄清的是，“这两个语句本身是不是真的”42。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前置句和后置句并不包含什么判断。迈农43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了一种分析，把它们都理解为“假设”。“正常情况下”，在“倘若……就……”中是找不到关于一种语境关系的判断的。假言判断是一种推论，“只不过不是什么判断推论，而是一种假设推论”。在这样的一些判断甚至绝大多数的这类判断中，思想的重音或许是落在了后置句上。但在这里这并不重要。逻辑学的目标乃是对客观的意谓的突显，而且，假言判断所谓述的乃是根据与结果之关系。


  迈农的理论就下述向度而言始终还是有价值的，即，这种理论对前置句和后置句都一一做了考察。但是迈农在他的假设理论中对那种语言形式44是非常依赖的。上述那一例子的意义也可以相应地表达为：液体的沸点是被气压之增加所规定的。就我所看到的而言，这里既不存在一种假设，也更不会有一种假设推论。


  在这种推论理论中，逻辑学家始终一再地遭遇了三段论的认知价值这一问题。自从皮容（Pyrrhon）断言了［三段论的］那种看似可信的无价值性后，这一论题看上去就归属于逻辑学的那种不可动摇的持存了。直到西格瓦特出现，才有人再度反对J. St. 密尔以试图拯救三段论。但只要逻辑学还始终处于图式之中、处于钻牛角尖的概念倒卖之中，而不是力求与那些实际科学取得活生生的联系，它就必然始终不能赢得新的洞见。然而，一种已有的对于三段论在数学整体结构45中的功用的瞥见是理应激发起批判性的沉思的。同样地，倘若一个判断是从一种以归纳方式获得的大前提中演绎出来的，而且这个判断并不包含在先前的归纳材料中，那么，三段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是具有延展下去的意义的。如此，这样的一些三段论就得到了控制并且同时也巩固了那种通过归纳而获得的认识。当大前提没有被看作是普遍的范围判断时，此时，唯有在此时，人们才能逃脱三段论中的那种圆圈。我们有必要怀有这样的希望，即，盖瑟尔46对三段论这一问题所做的那些阐释将通过对数学的引纳而得到充实。归纳法的那个具有广泛性的难题，是上述那一问题所拒绝和反对的，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予以展开47。


  只有当逻辑性的思想进程在判断和推论中被认识到时，我们才可以成功地对那些逻辑原理的内容和意谓做出某种澄清。它们的不可证明性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它们是“直接明见的”。逻辑学家们很少会着手探讨明见性问题，对它的探讨是很慎重的，倘若它没有被当作心理学的问题而被忽略的话。真理被定义为客观的互相协调（Zusammenstimmung），但并没有对那些彼此和谐着的成分和那种和谐的类型做出具体的特性规定，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真理将被从它的隔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它将成为效力于一种认知主体的真理。自我的这种真理断言要求着先行的真理洞见。这种互相协调必须被体验到48。


  在对这种“体验”的理解中，诸多观点出现了分歧。在心理学主义之地基上的那种明见性是对由于理智性的生理组织而产生的一种“必须且必然如此思考”的婉言表达（Umschreibung），是对心理性的强制感的另一种说法。倘若我们想要规避人类中心论的那些后果，则这种明见性就不可以在纯粹心理学的意义上被规定和评价。明见性“绝不是什么附加的感觉”（胡塞尔），而是对那些客观事态的洞见（Einsicht）。真理是“通过判断观念的那种看而在感知对象中”被认识到的（盖瑟尔）。汉斯·施密特昆茨最近也撰文对明见性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49。


  一个判断是真的，这对于认识而言是并不足够的，因为这个判断也可能是一种不理智的（einsichtsloses）判断——这个判断也必须是有根据的（berechtigt）。明见性作为合理性（Berechtigung）乃是判断的特性，更确切地说，无论是对确然判断还是可能性判断而言都是存在着明见性的。施密特昆茨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这种特性是“事实特性还是价值特性”？明见性并没有给一种判断在质料上附加了什么新的东西，它乃是“形式的”，也就是说，明见性为那种“已然切中真理”（Wahrheit-getroffen-haben）提供了保证。因此，明见性的特性并没有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被规定为单纯事实，而是“越过了其［心理性的］来源而被推进到那种合法性证明和核准认可中了”。那么我是从哪里知道“我知道”呢？施密特昆茨区分了一种关于事物的明见性（或者说“明白易懂性”）和一种关于人的明见性（或者说“洞见”）；前者是唯一的，后者则在形式上有多种多样的变化修整。对明见性的一种在纯粹经验意义上进行的心理学的分析始终是不充分的；“那种最为活泼的经验（Empirie）50还并不就是意指有效性”。一种超经验性的分析必须得到尝试。明见性要求的是无矛盾性，它是在那些“平和性的关系”（Verträglichkeitsrelationen）51中显现出来的。一种明见性的判断凭借什么而是平和的？施密特昆茨并不惧怕那种“圆圈”（Zirkel），他是这样回答的：凭借别的那些明见性的判断。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这种圆圈中我们才能发现一种明见性的判断。问题之关键只还在于，去认清这里所点出的平和性本身。这样的一种认识……是实际存在着的……更确切地说，是作为逻辑学而实存的。”这种明见性的东西必须满足那些逻辑性的要求。“那种合理地证明了自身的东西是明见性的，（［亦即可明见到］它是如何真的，它证实了什么）。”这些判断，这些导致了明见性的判断（明见性之支撑），被施密特昆茨称作是“明见性的质料”。就明见性的类型而言，它可以分为直接的、间接的以及方法上的明见性。


  我们并没会谈及那种真理定义，即那种在语言表达上可能会让人强烈地回想起实用主义者的那些陈词滥调的真理定义。施密特昆茨对明见性的理解是在试图以有益的方式远离心理学主义的那种可疑的维度。倘若这些平和性关系仿佛是从一种判断移动到另一种判断中去并如此推进而入乎无限，则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通过一种有限的判断序列而获得一种完全的明见性。例如，矛盾律应通过哪一种明见性的质料而得到支持？并且，对于一种判断而言，一种“明确的”（明见性的）质料是按照何种原则而被选择的？那种合理性证明应该只有在“无限中才是可实现的”；只要这种无限的循环过程始终是不可实现的，则对这种无限性的诉诸就是一种徒劳的事情。这少数几个问题就可以揭示出，所谈到的这种理论不能使逻辑性的良知得到满足。


  思想活动必须最终要回到那些本源性的材料——正是从这些材料而来，那些根本性的逻辑“定律”的意义才直接得以形成——中去吗？这些逻辑的原理应该不是从诸判断中演绎出来的，它们是从思想活动一般的源初持存部分（Urbestandstücken）即对象和判断中汲取到它们的内容和它们的有效性的。依据于“一切逻辑原理的这些被确定了的普遍条件”，盖瑟尔试图做出一种相应的推导。


  为了阐明盖瑟尔的表述，有必要举出同一律。这个原理按照上述规定对对象之存在（=可遇见的存在）谓述了某种东西，并且是对指向该原理之表述的那种判断内容做出了某种谓述，由此，盖瑟尔给予这一原理以如下意义：“与对象之所是相应的只有这种思想，即认为它是这种东西，而不是那种思想，即认为它不是这种东西。因此我们说的是一种肯定的和否定的思想，这些思想想要表现的就是那种存在，肯定的思想是真的，否定的思想则是假的。


  对于同一律的内容，逻辑学家们绝没有达成一致看法。考虑到人们所试图做出的那些规定的多样性，去在当前之定位中持有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就变得不可能了，更谈不上说去检验其他的那些“思想定律”的意义了。盖瑟尔的理论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它在那种“推导”中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否确实可行，这里暂且搁置不论。同一律是否能够进入那种功用——即盖瑟尔认为应以物归原主的方式归还给同一律的那种功用——之中，在我看来，这是可以反驳的，因为，在他的表述中，他并没有谈到同一性东西的真正意义，不如说只是谈到了符合与一致。


  逻辑学中的一种新的流派认为它取得了这样一种功绩，即，它用它的那些方法已经完全地和系统地把逻辑学奠基于一些新的不可定义的概念和二十个不可论证的原理之中了。


  “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的那一理念早已被莱布尼茨呈现在他所思考的那种“普遍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中。


  在上世纪后半叶，诸方法在数学中得到了精致化。数学家们的研究的目的在于达成对诸概念的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在于，对他们的那种科学的主导原则和根基进行一种体系性的确定。这些被哲学地定向了的努力导致了对集合论和群论的论证。同时，人们也开始去扩展形式逻辑以使之超越那种传统的归摄逻辑（Subsumtionslogik）；人们创造了属于诸关系的那种普遍逻辑，在那里，代数方法和代数符号被用来探讨逻辑问题。这两种似乎彼此接近着的运动使得数理逻辑得以产生。数理逻辑构成了数学的那种逻辑性的图样（Aufriß）52。数理逻辑问题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伯特兰·罗素53那里有最为深远的表现。当罗素与A. 怀特海一起对《数学原则》的第2卷进行修改时，罗素认识到，他的研究对象已变得更加膨胀了，但同时，先前表述中的一些东西也仍然还是“可疑的和昏暗的”。罗素和怀特海因而创作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它的第1卷已经面世54。


  “判断演算”、“分类演算”以及“关系演算”所处理的是逻辑的基本概念和功用。通过那一证明——这些且只有这些基本的现象才支撑了数学的结构——逻辑和数学的那种同一性就被给予了。伴随着这一理论，从逻辑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领域界定任务。要解决这一任务，在我看来，首先应指明，数理逻辑根本不是源出于数学的而且是不能推进到那些真正的逻辑问题中去的。我认为，数理逻辑的界限就在于其对数学的符号和概念（首先是函数概念）的应用，判断的意谓和意谓变化正是由此而被遮掩了。诸原理的那种更深层的意义还始终处于黑暗中，例如判断演算就只是一种凭借判断而有的计算而已，数理逻辑并不认识判断理论的那些问题。数学和那种对逻辑问题的数学性探讨是有其界限的，在那里，它的概念和方法都不起作用了，也恰恰是在那里存在着它的可能性的诸条件。


  这里所勾勒的工作应该首先得到实施，但它却并不会像对心理学主义的克服工作那样立刻得到解决。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那些哲学性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也始终是一致的，这些问题自笛卡尔以来就不再能够获得安宁了，而且，通过数学的那些出乎意料的进步，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伴随着最后的一些思考我们转入了一种辽阔的问题领域：逻辑学和具体科学的系统学所具有的那些问题，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应该获得一种特殊的表述。


   



   




书评（1913/1914）


   



   



  
一、F. 欧曼编注：《康德书信选》


   



  这个书信选集收入了康德在其八十年生命中所撰写的那三百封书信的大约一半书信。在结尾处，编者还附上了“格言诗（Denkverse）1、笔记以及最终意愿”。它的那些注释并不想给出什么哲学的评论，毋宁说只是想刻画出那种处境，即这些书信所由之而生的那种处境。哲学家的人格因而是“通过它的直接的、私人性的表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书信文化”的时代，所有人都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了吗？即便这些书信并非全部都是相当平淡乏味的，它们不仍是缺少了一种深邃的丰富人格的那种显著的、沸腾着的、异常吸引人的东西吗？确实如此；因为它们是被康德所写下的，而康德的生命是本真地在这样两个极点之间运作着的：他的那些学术性的难题和他的单身生活所具有的那些琐碎与欠适。但是，恰恰是在这种坚持不渝的自律中，在这种对生命之工作的坚忍不拔的布置中，在这种力求超越生活之琐事的奋斗中，开显了一种高尚的道德力量。然而由此却还谈不上什么对康德的狂热崇拜，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陷是不应被忽视的。


  但从学术性方面来看，这些书信毕竟始终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对康德思想的形成史特别是他的那三部基本著作即三部“批判”之形成史的一种生动的洞见。


   



   



  二、尼考拉·冯·布普诺夫：《时间性与无时间性》


  
 

  


  ［论一种决定性的、具有典型形态的“理论的—哲学的”对立及这种对立对于现代哲学理论的意义］



   



  当前的这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对那个特有事实的一种清楚明白的证实，此即，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或许是不朽的；下面的话不是为了形象化表达，而直接就是问题所在：那条鸿沟，横亘在抽象思想的那种无时间的实际性和感性知觉的那种时间上的实际性之间的那条鸿沟，应如何被跨越？思想还仍然坚持于这种搏斗的状态中。作者在其论著的第一部分很好地避免了那些次要的问题而着重突显了这种历史性的问题发展进程的主要阶段。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出那些大胆的解决尝试以来，我们发现，伊利亚学派的思想在历史中是一种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因素，这种因素在斯宾诺莎那里几乎再度达到了它的“本源性的雄浑伟大”。康德试图通过对极端的克服来在他的体系中把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英国经验主义意味着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上的一次决定性的突进）给结合起来。这部论著的第二部分探讨了那种“基本对立”的多种多样的铸型（洛采、胡塞尔、拉斯克）。


  在这种问题语境中，博尔扎诺是不应始终未被提及的。作者更为详尽地讨论了价值理论。他正确地看出，在价值理论中是没有对那一任务的终极解决的。在我看来，至少就价值理论的当前形态而言，它始终还是困陷在心理学主义中的。人们也会必然赞同作者对柏格森的那种极端的赫拉克利特主义的否定。


  仅就在他的那些批判性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的东西而言，作者本人是走在通向该问题之解决的正确道路上的。这种解决可以通过对该问题的逻辑学方面、认识论方面和形而上学方面的一种更为清晰的分离而得到本质性的促进。


   



   



  三、弗兰茨·布伦塔诺：《论心理现象的分类》


  
 

  


  ［新的版本通过附录一章“经验立场的心理学”而得到很大扩充］



   



  我们现在就应对这一著作的出现表示欢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哲学中的活生生的思路涌现，这些涌现着的思路应得到如此这般的特性刻划：它们是布伦塔诺思想的独立的进一步深造，它们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布伦塔诺思想的本质性的“拐弯”；因为，进一步要说的是，心理学本身在当前已经变成了问题，心理学的对象、方法以及把心理学纳入到一种普遍的科学理论中去的那种做法都已经在或多或少的细致研究中得到了讨论。布伦塔诺的那部现在已经很难弄到的作品《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874年）也随着当前这部研究的出版而获得了一种替代物，至少是部分的替代。虽然我们在当前研究中通过大量的脚注和那篇逾40页的强大附录而对所缺失的那部作品做出了相当程度上的补偿，但是，该书没有被采用的那部分内容（第1卷和第2卷的第2章及第3章）对于布伦塔诺的“分类尝试”而言恰恰具有理论上的决定性意义，并且也因而可以说，对于对当前这部研究的完整理解而言，没有被采用的那部分内容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布伦塔诺的分类工作事实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并没有按照一种先天的图式来分类，而是从心理现象的本性而来进行分类。当前文本所缺少的那些章节对心理现象的探讨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的，并且把它们规定为这样的一些现象，“它们在自身中意向性地包含了一种对象”。在布伦塔诺看来，指涉于作为客体的某物的那种心理关系可以是一种三重性的关系；因而就区分了三种基本分类：表象，判断，心理活动（感觉和意愿）。


  布伦塔诺对表象和判断的区分以及那种与此有关的判断理论已经变得非常有名了。但是逻辑学家并不能像布伦塔诺那样在心理的承认行为中看到判断的本质。逻辑学只是运作在意义的领域之中。只有当判断的逻辑得到确保时，判断活动的心理学才能赢得它的目标明确的进程。并且，心理现象的分类也就可以取得另一种向度。人们终究将会把这种分类的任务向后回置，使之与先前已有的一种对“意识”的现象学研究构成对立。但是，在我看来，布伦塔诺恰恰为现象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虽说不是直接的——激发和有价值的指示，这特别是指那种在心理学中也很少得到研究的“情感”体验问题。


  这篇附录使得本书更为清晰地与现代的那些疑难问题联系起来了，其中需要点出的是第10节“论把逻辑学予以数学化的尝试”和第11节“论心理学主义”。布伦塔诺的那种判断，他对数理逻辑及其对于逻辑学的本真问题而言所具有的那种价值的判断，将会得到人们的赞同，但也的确会使人想到，数学性的逻辑已经为一种普遍的关系理论的改造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相反，当布伦塔诺抗议道，他也参与了心理学主义的那些具有相对主义性质的结论，此时，他说的也是对的。他始终仍然是一个心理学主义者。虽然“认识是一种判断”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判断却并不是“归属于心理领域的”，至少可以说，只要判断具有认识价值，它就恰恰不是归属于心理领域的。


   



  四、查理斯·森托尔：《康德与亚里士多德》


   



  森托尔是莫西尔的一位学生，《康德与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是他在1906年为响应“德国康德协会”首次举行的有奖征文活动而提交给该协会的一篇论文即《论康德的认识概念并与亚里士多德相对比》的扩充版本。这篇论文和S. 艾舍的那篇论文（载于《康德研究》第6卷增刊，1907年）共同得到了嘉奖。虽然这篇论文的学术性特征由此得到了承认，但却绝不意味着不能对其进行批评。森托尔说他“并不辩护，而是要阐释”（“作者序”，第6页），但他却并非没有这样一种意图，即要“让亚里士多德相对于康德的那种优越性清楚地彰显于光明中”（同上）。但若不对之进行批判和分析运用，对这种倾向的追踪就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对它的批判和分析运用才使得这本书变得有趣，而且提升着它超越了一种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引文彙编，成为对材料的一种更自由的加工探讨，成为对疑难问题的重视。考虑到本文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对此书做出一种全面彻底而又清楚明白的内容提要。此书的篇章标题或许可以对材料的分组给出简要的勾画：导论：对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的简要概览；第一章：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的教条主义；第二章：康德所理解的真理；第三章：康德所理解的感性的实际性；第四章：康德所理解的先天概念以及经验的综合；第五章：康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理念；第六章：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学术；附录：康德的宗教哲学。但相较于这些冗长的内容提要，对这本书做出一些评论将可以更好地让我们认清这部研究的价值。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森托尔是把整个康德对立于亚里士多德的，而不仅仅是把那个写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对立于亚里士多德。就这方面而言，第五章和附录是有价值的。


  但是，在把这两位思想家对置起来之前，人们还是可以先来问一下，这种对置究竟是否可能。无论如何，森托尔对这两位哲学家分别所处的思想史上的不同的处境氛围关注得太少了。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即，康德式的那种问题提法的特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犀利的突显。当森托尔写道，“那个人（亚里士多德）首要关注的是存在着的东西（das Seiende）2，这个人（康德）首要关注的则是实际的东西（das Wirkliche）”（第29页），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特性因而就在下述意义上得到了正确的刻划，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认识对象乃是完成了的大小之量（事物），是理智所必须要接受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因而（通过运动理论和第一推动者理论，参见该书第27页以下）从一开始就背起了形而上学的沉重负担，与之相对，康德思想则具有更多的前提（这与森托尔的观点相反）3。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一样，他们都必须把认识的可能性设为前提，即把那事实上发生了的东西设为前提，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不会让那种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认识论得以发生。通常流行的那种做法（并不存在于森托尔那里），通过那种剥离生存基础的历史观来“反驳”康德的那种做法，事实上应该永远地消失。对于康德来说，恰恰是认识的对象（不是实在地实存着的东西，而是就其意义而言的东西）成为了疑难问题，并且对对象的认识也因而成为了疑难问题。倘若人们弄清了这种问题提法的意义，人们就会理解，康德为什么以及如何按照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那种有效着的意义持存（Sinnbestand）来为数学和自然科学设定前提。这一前提——森托尔迫切地要求读者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教条性的东西（第9页以下，第302、317页）——被确立起来了，为的是使这一前提本身最为严格地成为问题，也就是说，以便揭示它的合理性证明。“假设”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教条的，即，把它作为一种未经检验的基础来在其上构筑进一步的知识。但这却并非先验问题的实质所在；先验问题始终是内在于前提之中的并且是想要在前提的构成性要素中来理解前提。康德的问题提法（虽然它片面地定向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是科学理论的（wissenschaftstheoretisch）4；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提法则更多是人类学的，是个体心理学的。这种本质性的差异在森托尔那里并没有得到突显。如此也就缺少了一种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客体—客体性概念的清晰对比（第319页以下）。森托尔或许会说：上述话语切合康德问题的实质么，这已得到如此确切的澄清了么？我想用一种思想来回应他，而这种思想恰恰是他就亚里士多德而道出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直接探讨第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包含了真理的概念），但是从他的理论而来——倘若人们无偏见地阅读这种理论——是可以引出这样一些要素的，人们能够把这些要素统合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对这种意义上的真理问题的回答”（第34页，着重号为论者所加）。这种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更为自由的阐释（参见第34页以下，第302页以下）也应更坚决地应用于康德思想。在森托尔的这部著作中，其参考书目（第15页）也缺少柯亨、斯塔德勒、那托普、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的研究。人们或许会拒绝“马堡人”5的“本源逻辑”，但这种逻辑事实上已为对康德的正确理解所需要的那种开路工作做出了持久的贡献。里尔的《哲学批判主义》虽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在本书的那些关键位置上，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恰恰是找不到的。如此，只有那种主观主义的—心理学主义的、令人回想起叔本华思想的康德阐释（第9页，第11页以下，第32页以下，第110页以下，第123页以下，尤其参见第317页以下）得到了强调；因此，森托尔是如何把那种正确的看法——“后几何学”（Metageometrie）并不是什么对康德的抗辩——带入协调中的，这对我而言就变得模糊了（第246页以下）。


  我还想请读者同行们注意森托尔的判断理论，森托尔在其著作中（第1章和第2章）是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发展出这种理论的。凭借着对判断的中心意谓的清晰认识，森托尔把真理问题中的“二律背反”给非常分明地突显出来了。“……要么人们拥有那种对比（为了获得真理而要求有这种对比）的那两个环节，亦即思想和事物，然而［事实上］却没有进行一种对比的可能性，要么人们拥有一种实际的对比，但这种对比却不是在所想要的那两个环节之间发生的”（第43页）。森托尔试图通过引入“存在学的真理”（ontologischen Wahrheit）来解决第一种二律背反，并且以某种方式把实际性和知性给结合起来。存在学的真理是在“存在着的事物”和“它是什么”之间的那种同一性关系（第51页）。判断（作为主词和谓词之间的一种同一性关系）的逻辑真理存在于那种“与存在学的东西的一式性”之中（第53页）。判断之所以真，是“由于它与一种客观的对象成分是一致的，这种对象成分最终必然以某种方式是事物（实际性）本身“（第62页，注释1）。


  在我看来，这里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了“存在学的真理”的那种有疑问的特性。什么叫做“客观的对象成分”？这种客体性依据于何处？这种存在学的真理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再度尖锐地表达了出来（参见第70页）。并且，把判断理解为同一性关系的那种理解是可行的吗？系词的那个“sein”——它被理解成了“客观同一性的标志”（第78页）——把一种“关系”（同一性）绝对化成了那种判断关系。这种判断关系难道不应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吗？系词性的“Sein”的那种基本特征难道不是隐藏在有效（Gelten）之中的吗？在我看来，那种最普遍的、同时也把那种特有的、逻辑的实际性（或“非实际性”）表达出来的系词形式，是通过那种谓述性的含义内容才获得其意谓区分的，以至于，范畴确定性的多种多样的丰富性恰恰与这些判断最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理想的、数学的对象性问题，特别是从它与理想的—逻辑的实际性东西的那种复杂的区分所反观到的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乃是那些最困难的问题中的一种，但这一问题，森托尔还并没有看到。他只是强调了一种归摄性的普遍之物6的抽象要素（第79页以下，第98页），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事情，亦即，忽视了数学的对象性的那种关系特征和结构特征。逻辑难题是始于那种数学的“分析”的。对于“那些具有实际秩序的判断的真理问题”而言（森托尔只想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指出道路），仅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一种对实在科学之逻辑特征的彻底遵循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如同我认为结构概念在数学的理想事物的领域中是建构性的，我认为关联概念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而言也是建构性的，当然每一种特殊科学都是有特有的意谓规定的。自然科学（物理学）：运动关联；生物学：有机体；历史科学：原型和历史的时间概念。直到今天，亚里士多德—经院式的哲学仍缺乏这种科学理论的态度。森托尔因而也就没有达成对最终的认识目标的明确规定。一旦最终的认识目标是“不可言说的个体性”而不是真实的实际性（第308页），则就再度只有那些（普遍化着的）一般判断才是科学性的了。此二者也对也不对。因为，每一种科学性的知识，无论它是把对个体性东西的表述定为目标还是把对普遍性东西的表述定为目标，都是在普遍有效的意义上是普遍的。李凯尔特的一种本质性的功绩就在于，他通过他的方法论研究而把清晰性带到了这些问题之中。


  就那些彻底科学性的、应认真对待的康德研究而言，我们在天主教这方面所展开的此类研究在量上还远未达到丰富。森托尔的这部著作堪称一次显著的进步，并且，对法文原稿（它现在也付印了）的德文翻译——这是海因里希斯7所实现的——也可以被视为是对德国的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研究文献的一种事实上的丰富和充实。虽说此研究对若干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森托尔并没有心怀畏惧地、凭借过于频繁的对“健全人类知性”的诉求而回避了那些问题，而是径直地面对了那些问题。这就必然为这本书确保了持久的学术上的重视。


   



   



  五、F.格豪斯编：《康德门外指要》


  
 

  


  ［从康德的著作、书信和口头意见中摘编出的一种对康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表述，适用对象为具有一定文化但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读者］



   



  编者从康德的著作中成功地突出了那些文本段落并对它们进行了一目了然的编排，这些文本段落在它们所承负的普及工作中显示出某种细微的差异化进程，并且如此就把与一种“门外指要”（Laienbrevier）相宜的生动性赋予了这种思想。第一章（“知识”）触及了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使先验哲学的基本思想与之构成对照，并阐释了先验哲学对待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最后是以康德关于“生活—学者—学院”的那些风趣的且常常也是讽刺性的思想来作为该章之结尾。第二章（“观点”）介绍了“判断力批判”的诸原理，第三章（“信念”）和第四章（“作用”）包含了康德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宗教信念和道德信念。结论部分（“生活”）使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出了哥尼斯贝格的这位孤独者所具有的那种典型德国的和十分健康的意义。在“结语”中，格豪斯为康德以及其在精神生活中的立场勾画了一幅基本切合实际的全景。但遗憾的是，这本“门外指要”却本不应给那种日益高涨的哲学的“知道主义”（Dilettantismus）提供新的营养的。只有通过一种“彻底的”、但也绝不“无聊的”研究，我们才能赢获对康德的本真理解。


   



   



  《早期著作集》单行本第1版前言（1972）


   



  当前的这些文本严格说来是一些无助的早期尝试，当时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还并不知道那种后来逼迫着我的思想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些尝试还是揭示了一种对于那时的我尚还锁闭着的道路开端：处于范畴问题之形态中的是存在问题，对语言的追问则是以意谓理论形式出现的。这两个问题的共属性当时是处于黑暗之中的。那时，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方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判断理论”对一切“存在—逻辑学”（Onto-Logik）所具有的那种统治性的指示，这种依赖性甚至连对那种“黑暗”的预感都不允许。


  上述问题领域当然处处都是要回指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的，在撰写当前呈现出的这些早期著述之前，我已经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足够笨拙地，尝试着去学习思想了。但要把中世纪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之间的那种历史性的回指关系恰如其分地给一并呈现出来，那时的我还不能够去做出这样的冒险。


  那个精神世界——未被道出地规定着我的早期尝试的那个精神世界——的若干特性在一次简短的就职演讲中得到了命名，此演讲是我在1957年被海德堡科学研究院接纳时发表的。所言如下1：


  “在每一次逗留中，那条得到指引的道路，无论是对于回顾而言，还是从前瞻中而来，都会显现在不同的光线中，都会伴随着不同的声调并激起不同的阐释。但若干特性（它们对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辨识的）却会按照同一种方式贯彻思想之地带。这一地带的面貌在我于1947-1948年间写的小册子《田间路》中得到了显示。



  我于1903至1909年间先后就读于康斯坦茨和弗莱堡（布莱斯高）2的文科高中，在那里，我跟随着那些杰出的教授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教师们进行学习，所获良多，受益匪浅。在同一时期，在学校课程之外，那注定会成为持久者的东西，也归属于我了。



  1905年，我首次读到了斯蒂夫特3的《彩石集》。1907年，我的一位父亲般的朋友，后来成为弗莱堡大主教的康拉德·格约伯博士，把弗兰茨·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存在”的多重含义》（1862年）交到了我的手上。论文中大量的且篇幅也往往［较正文］更长的希腊文引文弥补了我那时还缺少亚里士多德著作集（Aristotelesausgabe）的遗憾。然而，一年之后，［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就被我从寄宿学校的图书馆借出来、置立在我的斜面桌4之中了。那时，那个仅仅是昏暗地、摇曳地、无助地表现出来的、对存在之多样性的单一性的追问，经过许多次的倾翻、迷途、无措，始终是二十年后出现的那部论著即《存在与时间》的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动机。



  1908年，通过一本我今天还保存着的雷克拉姆袖珍版荷尔德林诗集，我找到了通向荷尔德林的道路。



  1909年，我在弗莱堡大学开始了四个学期的神学学习，在结束神学学习的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在那里学习了哲学、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自1909年起，我开始尝试钻研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但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引导。通过参加李凯尔特所开设的那些讨论课，我了解了埃米尔·拉斯克的著作，拉斯克在李凯尔特和胡塞尔之间起着居间调停的作用，但他也试图去倾听希腊的思想家们。



  在1910与1914年间的激动人心的年月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会使自身被恰如其分地道出，而只能通过一些选择性的列举而得到些许暗示：尼采《权力意志》的第二个、内容上得到成倍扩充的版本；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德文译本；日益增长的对黑格尔和谢林的兴趣；里尔克的诗与特拉克尔的诗歌；狄尔泰的《著作全集》。



  对我此后本己的大学教学活动而言，那种对之有决定性作用并因而无法言传的东西，乃源出于两位先生，在此我要特意道出他们的名字，以示纪念和感谢：一位是系统神学教授卡尔·布莱格，他是来自图宾根思辨学派传统的最后代表，这一学派通过与黑格尔和谢林的争辩而赋予了天主教神学以重要地位与开阔远景；另一位是艺术史学家威廉·弗戈。这两位教师的每一节讲座课都会从始至终地激荡着我的那些漫长的学期假，受之影响，在这样的假期中，在故乡梅斯基尔希的父母家中，我总是持续不断地工作着。



  在接下来的时间，在我所踏上的那条道路上，那些事情——我成功做到的和我未能如愿以偿的事情——避开了那种自我描述，因为，自我描述只能去说出那种我们本不宜有的东西。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尽在于此。”



  把我早期的这些文本重新出版，是出版家克劳斯特曼博士先生的建议，我有所犹豫地听从了这一建议，但现在，对于它的出版，我要予以感谢；此外也要感谢费克博士女士和弗莱堡大学讲师冯·海尔曼博士先生为复制这些文本所做的谨慎细致的检查工作。


  


  马丁·海德格尔



  1972年3月于弗莱堡



   



   




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


  ——批判性且肯定性的逻辑学论稿



  
前言


   



  眼下这篇论文追寻的东西，将在导论和研究过程中简要谈论。或许与其它任何科学中的尝试不同，哲学中的初次尝试总是不完满的，这是由于哲学的本质和它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式。初始者多么需要自立，他也就多么迫切地需要激励与引导。因而，我必须衷心地感谢施耐德教授先生，他给予这篇论文亲切而又持续的关心。同样，我要感谢枢密顾问李凯尔特教授先生，他使我看到且理解了现代逻辑学的疑难。我也要感谢我敬爱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容我在以后的研究中呈现。同样不可忽视的乃是枢密顾问芬克教授先生对我的熏陶，他以一种最热心的帮助使我这个非历史的数学家爱上并理解了历史。


   



   



  导言


   



  心理学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这些毋庸置疑。而且，其成就并不局限于心理学的狭小范围。伦理学和美学研究，教育学和法学实践，都试图通过心理学得到深化和澄清。如若深入探究，就连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也深受心理学思想的影响。这就是“心理学时代”。设若心理学的这种普遍影响竟没有延伸到哲学，特别是作为“思想之学说”的逻辑学，反倒令人诧异了。事实正好相反。那种在批判的唯心论中展开的心理学方法与先验方法之间的对抗，更确切地说，那种由叔本华、赫尔巴特以及弗里斯所奠定和促进的、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对康德的心理学阐释，连同蒸蒸日上的、力求构建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已经把心理学提升到那种广泛的和令人着迷的意义上去了，并且导致了意识的自然化。对康德阐释之问题的裁决，目前很可能有利于那种先验的-逻辑学的观点。19世纪70年代以来，海尔曼·柯亨与其学派，以及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他们都坚持这种观点，即使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这种对康德的逻辑学阐释和重构，不仅深刻地摆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真东西——康德的“哥白尼式行为”，而且首先为认识逻辑事物本身作了许多预备工作。那托普因而可以合理地说：“对于他们（马堡学派）而言，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1卷中）所做的那些漂亮阐释，我们只能愉快地表示欢迎，但事实上此外却根本不能从中学到多少东西”1。然而，恰恰是胡塞尔的那些原则性的、措辞极其出色的研究才突破了心理学主义的道路，为澄清逻辑学及其任务开辟了道路。因此，人们可能会把心理学直观活动看作多余的工作；倘若谁能“有血有肉地经历到”逻辑事物的自立性及其与心理事物的分离性，那么他就不会不同意李凯尔特的那句非常清楚的话：“对这种其荒谬度与流传度成正比的偏见的排除（即心理学主义的偏见），这最多不过是逻辑学的基础知识”2。


  然而，只要人们敢于接近逻辑学的特有疑难，并且决心获得可靠的解答，那么就会看到：心理学主义的思想方式在这里依旧占据着如此强大的主导地位，心理学主义的种种出发点和道路如此多样地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是一种纯粹逻辑必须要避免的。只有认识了心理学主义各种可能的理论，才能在种种越轨与倒退面前获得可靠性。


  只有通过这样的批判研究，才能在内容上确切地确定心理学主义概念3。特别是要研究各种判断理论，因为在判断中，必定能考察那种堪称细胞的东西、作为逻辑学的源始要素的东西，必定能彻底揭示心理事物和逻辑事物的区别，因为逻辑学必须从判断出发去完成自己的本真建构。于是，可以把安罗斯·里尔（Alois Riehl）的一句话作为本研究的箴言而放在前面：“改革逻辑学，那就是要改革判断学说”4。


  本研究立足于展示各种不同的理论，主要关注对判断本质的设问方式。分别研究四种理论，有助于看透每种理论与其解答的关联，有助于借助一种解答看透另一解答的局限。于是，很显然：那些受到质疑的心理学判断理论，虽然互相协调一致，却是不同种类的心理学主义。这些种类的形式决定了我们探讨的顺序。威廉·冯特5关注判断的产生，海因里希·迈尔6关注判断如何由划分行为组成，泰奥多尔·里普斯7特别关注判断过程的完成。弗兰茨·布伦塔诺8通过极其宽广的设问（对心理现象作分类）通达其判断理论。我们在里普斯之前先行讨论布伦塔诺，这是因为后一种判断理论最接近纯粹逻辑学，并且构成了勾画纯粹逻辑学的过渡。第五编的第2章并没有要求，最终解决那个与终极认识论问题相关的判断疑难。它是且始终是一种“展望”，一种初步的基础性把握。


  最后，没有在所有细节上展示这些判断理论，这始终是恰当的。除了一般的判断定义，我们只考虑否定判断、非人称判断、假言判断和实存判断，因为它们往往向判断理论提出疑难，而且恰好可以用于检验每一种判断定义。


   



   



  第一编 判断由统觉性精神活动的基本属性推导而来（威廉·冯特）


  


  第一章 介绍


   



  效力于心理学的研究者依据其最本己的专门科学和偏爱的科学视角去探讨判断之疑难，我们很容易一开始就如此猜想。但是，冯特并不是粗略地考察逻辑学，而是描写了一个全面的“逻辑学”；这部逻辑学习惯上被人们归入洛采、西格瓦特和艾尔德曼的经典研究序列；对他的判断理论作批判性研究，不能仅仅依靠猜测，也不能依靠精心挑选引文来证明其心理学主义。相反，要在他的个性中去把握判断疑难，并依据他在逻辑学整体中的立场考察判断疑难。


   



  第1节 判断与其结构


  通过修补主观的判断理论和客观的判断理论，冯特为判断下定义。主观的判断理论认为，判断是思想形式，时而把判断规定为“概念联结或分离的形式”，时而把判断规定为“关于两个不同概念之统一或关联的表象”1。冯特认为，这些常见规定不足以区分判断与其它概念联结。同样，判断形式是符合事物现实联结的思想形式，或者，在判断中表象连接的客观有效性进入意识，这些客观的判断理论也无法认识判断自身。人们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判断是一个要么真要么假的命题。在冯特看来，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2。


  作者提醒人们注意，“如果说判断联结着概念或表象，那么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达，至少就判断作用的原初表达而言”3。判断不是把分别产生的诸概念组合起来，而是把原本就来自统一表象的诸概念分解开。判断是“把一个整体表象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拆解活动”4， 只有这一说法才真正切中了真实的事态。


  判断产生于对整体表象的拆解，这一看法与判断作用之客观说明紧密相连。感知内容将自身分离到组成部分中去，相对稳定的对象则在变化的性质与状况面前彰显自身；在一个统一的表象复合体内部，不同的部分彼此进入了不同的关系中。这些过程发生在判断对表象进行划分的过程中。不过，上述判断定义还有待扩展，以便不仅适用于感知内容，而且适用于抽象思想的构成物。因而，冯特对判断作如下规定：判断乃是“把思想拆解为它的概念性组成部分的拆解活动”5。任何判断皆可称之为一种分解作用。“判断是思想之解说，为了作此解说，它把思想拆解为思想的组成部分、诸概念。判断并不是由概念出发把思想组合起来，而是把思想分解在概念中”6。


  即使上面点出的那些客观条件（对感知内容的划分）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之产生的判断之二重划分结构也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说明。这一结构的根据在主体中，确切而言，在我们思想的推理性质中。我们的思想不能同时进行多种表象联结，但总能在一个单独的行为中，从一个表象前进到另一个表象。虽然人们现在理解了思想行为的统一过程，但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那种与具有同样自成一体之进程的联想序列相对立的判断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只有通过回溯到自身意识才能办到。自身意识，作为恒定的东西，区别于那些变化着的意识内容，而且恒定的自身意识与变化着的统觉材料的基本区别在材料本身的领域中不断重复着。此处我们遇到了相对持存的意识内容（诸对象）和消逝变化着的表象（诸状态和诸属性）。这就清楚了：为什么原始判断（das primitive Urteil）主要活动在诸对象和诸变化之间。同时也表明了，判断被拆解为“两个部分”的必然性。其中一部分是对象之表象，另一部分是状态或属性之表象。


  判断的主词乃是对象，属性或状态则处于谓词的位置。在更为发达的思想阶段会出现范畴的转变（Verschiebungen），也就是说，状态或属性概念会变成对象概念，如“躺”（liegen）和“有”（haben）变成“位置”（Lage）和“财产”（Habe）。在这些概念形式的转变中，一个有效的要素构成了语法形式。尽管有那种朝向对象概念的发展变化，判断的基本特征始终不变：“主词刻画着思想的对象，谓词中思想的可变的组成部分与主词对立出现”7。主词概念在其语法的名词形式中显示出更大的恒定性。前文提到的范畴的转变和主词-谓词的划分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把思想提升到抽象和一般的领域，同时确保思想最大可能的活动自由。


  判断的二重划分从一开始就排除了第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系词。系词是“我们思想的后期产物”8， 因为在系词的语言形式中原来有一个内容丰富的含义。不过，首先需要注意，系词，就其整个发展而言，从属于谓词；系词是同一个动词性含义的最后剩余部分，故而从属于谓词；而且系词也表明，与系词相连的概念“应当在谓词意义上去思考”9。尽管系词的含义受到限制而且是从属性的，可是逻辑学却一再致力于，通过特殊的系词去形成判断。人们想以此把主词与谓词的关系搞清楚。冯特认为，他发现了另一个促使逻辑学家“无意识地”去作这种语言转换的理由。通过剔除系词，谓词概念就总会变成对象概念，并且像主词概念一样，属于对象概念这一范畴。于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比较首先变得可能了；对这两个概念的关联有浓厚兴趣的逻辑学，例如归摄逻辑（Subsumtionslogik），将会特别重视对主词和谓词之相同的范畴形式的建立工作。这种还原还是有特殊价值的，特别是对于“普遍有效的认识内容在其中得以被记下的那些判断”10。而“是”（ist）这种抽象的动词形式刚好允许人们在两种对象概念之间随意地去制作判断联系。此外，系词，特别是在谓词包含一个事件的情况下，会变成强迫的思想形式。于是， 在“A是B”的判断中，这个“是”，可以表达两个概念的相同，可以表达B从属于A，或者，B是A的属性。


   



  第2节 判断形式


  与康德范畴表结构中的偶然性和非连续性相反，冯特要为判断形式的分类寻找基于判断自身本质的原则。依据主词、谓词和它们间的关系这三个（！）组成部分，可以区分出主词形式、谓词形式和关系形式。“最后还要”加上被冯特概括为有效性形式的否定形式和模态形式。依据导论中所确定和说明的基本命题在冯特区分和讨论的判断形式中，我们只详细解说如下判断：非人称判断（一种主词形式），假言判断（一种关系形式）和否定判断（一种有效性形式）。


  不定判断的通常刻画是：“无主词的判断”，语法上的“非人称判断”。冯特认为，这种刻画在逻辑上是不恰当的，倒不是因为它缺少主词，“而是因为尚未被规定”11。这种未规定性被语言冠以“es”或屈折变化后缀的恰当表达。这种语言形式可应用于任何可能的对象，因而也可以应用于那些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未加规定的东西。一旦阳性名词或阴性名词进入了这一中性名词的位置，这种未规定性就会消失。导致上述后一类情形的原因通常会在“对主词的无知”中去寻找，而谓词是应与主词相关的。特别是，当一种状况或性质，简言之，当一种短暂的、变化着的现象应被陈述时，就缺乏一种对于主词的更贴切的规定。我们太专注于一个过程的出现，一个突然的变化，以至于相关现象之运行所围绕的那个对象却总是处在黑暗之中。于是，那种未加规定的判断也要给予补充，并不是要人为地把它转化为一个实存句，例如，“下雨了”（es regnet）这个判断被完整地规定和表述为“云下雨了”。过程的主词，即使不是由一个可表达的对象概念刻画出来的，也要“在普遍的东西中被概念性地一并思考”12。冯特驳斥了那种观点——把这一问题中出现的这种判断理解为“不成熟的”甚或“最简单的”13判断。


  假言判断应被归入关系形式中，更确切地说，关系必须被更进一步地规定为一种“依赖性”关系。依赖性判断的任务是，把经验对象之间的或概念之间的依赖性方式表达出来。依赖性判断可划分为两个或多个互相相关的判断。划分出来的主要部分不是某些概念，而是“子判断”（Unterurteile），这些子判断在内容上有概念联系。其中，一个判断可称之为作规定的判断，另一个判断可称之为被规定的判断。两个子判断的先后顺序并不清晰齐整。如果作规定的判断先行于被规定的判断，那么依赖性判断就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了；因为这种关系符合原因与结果那种逻辑事物。例如这个依赖性判断：“如果一个对象改变了它的空间位置，那么它就在运动”，位置改变被设定为条件，在此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就形成了对运动的表象。同一主词是否出现在两个判断中，这始终是次要的。依赖性方式的语言表达始终是一种假言判断（Konjunktion）。我们频繁地遇到“如果”这种语言形式；它意味着，在我们这里有一种栩栩如生的倾向，用最一般的依赖性关系去表达那种从一开始就被时间形式主导性地固定下来的依赖性关系。在假言判断的这些条件形式下又会再度特别地耸现出那些“逻辑论证”的条件形式，我们所遇到的假言判断就是这些形式的代表。把依赖性判断进而转化为假言判断，这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意义的转变。相反，如果“可以把依赖性关系解释为一个普遍有效的，且不依赖时空直观条件的东西”14，用假言形式来取代一种特殊的从属性关系，就总是可能的。


  冯特在“判断有效性形式”15的一般标题下探讨否定（Negation）之疑难，并且把否定判断之疑难和判断中怀疑的否定（Verneinung）以及确定性并列起来。把判断分为作肯定的（bejahende）判断和作否定的（verneinende）判断，这并不符合“判断作用的逻辑本质”；因为所有判断依其本性原来都是作肯定的判断。因此，不能把否定看作“原初的判断行为”。“任意使用思想作用而产生的能力，可通过否定得到证实，这种能力不欲求哪怕是表面上呈现出来的或已经完成的判断”16。因而，否定作用预先设定了肯定判断的存在。


  把判断区分为作肯定的判断和作否定的判断，这并没有触及判断的真正的（正面的）内容，因此这一区分并不是对判断的划分。究其根本，在这一划分中，人们只能看到“对某些从属思想的区分”17。通过认可或否认（Billigung oder Missbilligung），通过断真或断假，简言之，通过那种判定，那种始终只是加诸判断的某种“补充性思想”，这决不能展示出判断关系的逻辑条件。如果人们要展示这些条件，那就要回溯到逻辑的那些基本作用上，只有它们才能把诸概念带向某种关系之中。其实，否定判断就有这样一种基本作用——当然肯定判断也有，这种基本作用就是区分作用。依据上述理由，否定判断也不局限于这种作区分的作用，即：否定判断之为单纯的扬弃，还未在其整个本质中被认识到。否定的整个本质，只有在伴随着扬弃的、还没有被逻辑学全部找到并加以说明的那些“从属规定”中才能找到。


  在判断的关系形式中，否定的逻辑含义极其清楚地呈现出来。依据两种未被规定的概念联系，冯特区分了两种否定的关系判断：否定性表述判断和否定性分离判断。前一种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否定形式”。一般而论，否定性表述判断乃是一种归属性判断。还缺乏对上层概念的直接说明；毋宁说，这个上层概念只是“通过对它与另一个与之同种的概念的不确定的分离而多少获得了界定”18。但是，那个被否定的概念却并不应通过这种不确定的分离而被驱逐到所有其他可能概念的无尽的领域中去；相反，这里有这样一个前提：肯定概念和否定概念共同从属于一个更普遍的概念。“这个房子不大”，在此判断中，我不仅想否定“大”（das Großsein），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作了一个关于“大”的命题，虽然这个命题还没有被规定。于是，“这种否定性表述判断说出了一种未被规定的肯定性的命题”19。


  上述否定判断，不是去否定系词，而是去否定谓词。在否定性表述判断中，先行的肯定判断具有归摄判断的形式。在第二种判断，即否定性分离判断中，起这种作用的乃是同一性判断。在“铅不是银”这个判断中我们首先会想到“铅是银”这样一个断言。如果我们想强调两个彼此相反的概念，那就会首先使用分离判断。这两个概念都被肯定地赋予了相关的判断。而在第一种否定判断中，谓词通常尚未被规定。


  分离判断与否定性表述判断之间的深层区别在于，分离判断可以倒置，而其意义不变；“铅不是银”，“银不是铅”。因此，它所否定的主词和谓词的位置是可变的，而系词的位置保持不变。在分离判断中，否定所针对的显然是“制作概念联系的那个组成部分，即系词：这一联系应当由添加的否定加以扬弃”20。


  如上所述，否定（Negation）在否定判断中的位置有两种。它要么与谓词相关，要么与系词相关。“与此相反，无论如何都不能像人们通常所假定的那样，把否定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自主的、与系词及判断的其他成分相比邻的固有要素，人们是依据那种直观——这种直观给否定判断分配了一种判断之判断的含义——而做了那样的假定”21。（西格瓦特）


  






  第二章 批判性评论


  
 

  


  第1节 对冯特判断理论的内在审视


  在其判断理论的整个发展中，冯特几乎没有与现存的那些对立或不同的观点作过深入争论。在他看来，主要价值显然在于一个封闭的整体陈述，这一整体陈述基于他关于一般哲学和科学理论的诸种观点。只有溯及这些观点，才能对他的理论作出恰当的评论。只有进入判断理论之特殊疑难，这种评论才是详尽的。由此又可以获得一些视角，它们将会影响对重要原则的评论。


  在启动这项任务前，首先应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冯特的判断理论在其逻辑学领域可以要求何种说明的价值呢？换言之，一般判断的源初概念，作为“分析作用”，究竟能否通达以下审视？


  冯特在系词疑难上已经挣脱了他对判断的最初定义。他把系词解释为判断的非关键组成部分，并且认为系词仅在特定情况下才有逻辑含义。然而，我认为，系词在一些情况下当然也是有非常突出的逻辑重要性的。这样，“这个抽象的动词形式”（ist）就允许在两个对象概念之间随意地制作判断联系。于是，在一个整体表象中未必会出现两个可以把彼此带入联系中的概念。因此，系词能够让一个随意的综合过程成为可能；当然，对象概念的内容才把这个综合过程加工成有条件的和规范的。此外，判断在本质上还是“把思想拆解成它的概念性组成部分的拆解活动”。人们还期望，在每一判断中找到这种作为本质特征的分析性特征。


  在不定（非人称）判断中，人们关注谓词表达出来的过程；主词通常是不熟悉的，因而是不定的。发光的闪电这一“整体表象”先行于“闪电”（es blitzt）这一判断。这种表象之分解必然产生判断。设若可以把这一表象拆解为“它”（！）和“闪电”，那么，这个“它”（es）作为表象材料究竟是什么呢？而冯特提醒我们，“通常而言”主词总是不熟悉的东西；于是只能给出谓词，即闪电的过程。因此，拆解在不定判断中绝对无法完成，只要拆解属于两个划分环节中的一个，甚或由之产生。这种判断显然没有“分析性的作用”。


  不过，通过以下评论，似乎可以扬弃我们的推论：主词在疑问判断中，“即使不能由单个对象概念的表述规定，也依然可以在一般的东西中概念性地被附带想到”。也许拆解并不是从整体表象中获得主词，而只是附带地想到22（mitgedacht, hinzugedacht）主词。这样看来，我们还要再次停留在综合上，而综合恰好体现了冯特基本定义的对立面。


  被给予的材料绝对不足以作拆解，这一前文提及的异议是无法撼动的，即使借助冯特上述的评论。


  在这种关联中，必须要估量这一特殊事实：人们把先行的东西和无谓词的东西对立起来；这种实存判断，冯特认为不值得考察，这种判断现象在逻辑中已经发挥了并且仍在发挥着并非次要的作用。在实存判断的情况下，显而易见的乃是：“分析作用”没有找到活动领域。“存在”这一谓词固然在有待拆解的整体表象中，但是它并不是附带地被给予。


  分析作用在不定判断和实存判断中是不可能的，它在假言判断中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假言判断的任务是，把存在于不同概念中的依赖性表达出来。通过分析决不能揭示出基本的顺序联系。


  在否定判断中，人们不必追问，究竟是否有一种分析作用以及它如何发挥作用；这有别于冯特站在判断外部去说明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的区分。故而以下说法不易获得一致认同：判断“依其本性乃是作肯定的（affirmierend）”。把判断区分为肯定判断和作肯定的判断，这其实是可能的，冯特徒劳地追寻着这一区分。不管怎么说，这些摇摆不定的规定性透露出其判断理论的不稳定性。这一评论作于追问否定的逻辑位置之际。在否定的基本含义上，这让人感到诧异。稍后我们将对此作原本的说明。


  前面我们就判断与系词难题的关联，以及它和不定的实存判断、假言判断以及否定判断的关系，对根本性的判断定义作了内在的审视，结论如下：在这些特殊的判断疑难方面，冯特关于判断的观点，毫无说明的价值。


  即使这一结论可以撼动其理论原有的可靠性，也还不能把这一理论作为逻辑学上不需要的而加以驳回。相反，整个论证过程似乎要倒塌了；因为冯特的定义关系到判断的“产生”。他明确地说，那些较简单的东西，就像那些组合而成的思想行为，从把整体表象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这一拆解过程中产生。顺便说一下：冯特轻而易举地就把产生于拆解的判断界定为拆解了。


  如果冯特获取判断定义的方式变成了他设置疑难的意义，那么对这一研究的批判性追问才刚刚从原则上开始。如果冯特不恰当地设置了疑难，那么他的判断理论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因此，我们要追寻，在对判断理论作内在审视之际所遇到的那些不一致的真正原因。


   



  第2节 证明和评论冯特判断理论中的心理学主义疑难设置


  冯特认为，形式逻辑并不满足于其“主要任务——去认识思想形式和规律”。形式逻辑，只能考察作为推论组成部分的概念和判断；形式逻辑无法解释这些形式的“产生方式”。 这种探讨与我们实际认识活动之本性有关的那些思维形式是如何获得其规定的研究，事实上却归属于科学逻辑学的那种任务领域。“这一思想的心理学发展史”可以列入关于认识之基础的研究23。


  如果人们考虑到，“逻辑思想”和心理体验有一种互相交织的关联，那么这种发生学的分析就是不可反驳的。而冯特认为，这种关联作为整体必定要由心理学加以探讨；当然，逻辑学必定有兴趣去把那些效力于逻辑思想的特殊品质的特征摆置出来。


  依冯特的意思，我们首先遇到的逻辑学思想内容是表象及其联结。情感活动和意愿行为当然也是我们心理生活的内容。为什么反思恰好通向表象，这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学原因。所有人类思想首先通向对象，很久以后才会去沉思“作思想的主体的本性”。对我们而言，表象其实就是对象。这就清楚了：逻辑学喜欢研究思想行为，而思想行为则是“表象过程的一部分”。这里冯特把表象界定为意识的对象内容；因而，他反对把表象仅仅局限于回忆性表象。那么哪些东西是思想的突出特征呢？首先，思想是“主体的活动”24，不是静止的对象，而是“始终持续的发生”。不过，我们的表象、感受和意愿，并非仅仅基于最本己的主体活动。因而不能说，思想是与它们相并列的一种主体活动。表象、感受和意愿刚好是思想的组成部分。“于是思想并不是其它体验活动之外的一种特殊的发生；相反，它的全部独特性都在于，它如何在自身中把自己与意识的一般要素联结在一起”25。


  不过，作为主体体验的感受和意愿，不是以一种内在的关系，而是借助表象，才和外物联系起来。任何意愿行为都是感受的复合体；而且，那些伴随着行为及其直接成效的感受非常重要；这些感受的关联意味着那个被我们认作“自我”（Ich）的东西。“自我”乃是“活动的诸种感受的联结”26。由于任何思想与“意愿着的我”之间的这种联系，任何思想都是“自我意识的活动”。这第二种特征把思想规定得更加详尽，但还 不够。由于意愿行为也是自我意识的行为，所以思想还没有和所有“主体过程”（Vorgänge）最终分开。注意力（Aufmerksamkeit）能够理解一个内容，而思想却能够把不同的内容置入一种关系之中。思想是“联系活动”（beziehende Tätigkeit）的终极目标。思想和注意力是同一种作用，只不过思想处于更高的阶段。


  在考察思想特征时，或可（könnte）专门停留在联系活动上，并且忽略方才提及的那两种不重要的特征。可是，还有一些联系作用，却不能称之为思想行为；它们同样给予我们表象联结，而且这些表象联结也不是任意而为的（unwillkürlich），这就是联想（Assoziationen）。与此联想相对立，思想是出自自我意识主体的任意行为（Willkürakt），这一任意行为首先制作（schafft）联系。自身活动与联系活动具有同一来源，这就是统觉（Apperzeption）。冯特把借助统觉活动而产生的表象联结刻画为统觉性的27，用以和非任意的联想作区分。


  尽管在原则上区分了联想性的作用和统觉性的作用，但这两种表象联结的方式却是紧密相连的。如若要把表象置入意识，联想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给予易逝的感觉印象一种持续性，并且使感觉印象能够更新并且能够变为意识。另一方面，只有借助统觉性的要素，联想才能获得充分有效的说明。于是，当主导性的感受在一种“融合”中被提出来，并且被置入意识的视线之际，必须把它刻画为统觉活动的成果。同样，对某些再现的多样的表象要素实施同化作用，这要以某些意识方向为条件。这种统觉形式被冯特称之为“被动的”，因为它产生于准备性的联想形式和“外在影响”。但是，由意识的整体状况和偶然感觉方向共同引导的意愿行为决定着，应该把哪些表象置入意识的视线。这时，就出现了积极的统觉。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一步：必须把逻辑思想包括在考察的范围中。因为它是“任意思想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28。前文仅仅说明了，逻辑思想停留在何处；同时，这一切都为了准备说明：冯特所规定的判断本质，只不过体现了逻辑思想的心理学本质。


  考察主动统觉的角度，类似于考察联想的角度。那些同时进行的统觉联结产生出整体表象。于是要为一个成果命名，在这个成果中，“同一活动的诸表象与新表象协调一致”29。在同时进行的联结中，冯特区分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比较松散的粘结（Agglutination），在此形式中，互相结合的部分之表象被逐渐给出，然后作为整体被塑造成一个新表象。其中各部分通常还是明显可区分的（众多东西）。第二种是对表象的综合（Synthese），其中出现了一些原初的要素，还只是被叫作“作修改的组成部分”。概念代表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形式。


  举出这些同时进行的形式，并简要说明其特征，至此我们也就满足了；为什么我们不作深入的探讨，这我们以后再解释。我们清楚了：在判断概念中发挥作用的“整体表象”之现象从何而来。


  第二种积极统觉的形式促使思想过程的发展。一方面渐进的联想不受限制地运行着，另一方面思想的二重划分规律在统觉活动中发挥作用。任何思想都是独立而自成一体的。整体性和诸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暗示着源自整体表象的产生。确切地说，思想过程源自拆解活动（Zerlegung），而拆解以二重划分规律为基础。在概念中只有一个主导性的表象突显出来，而在在作划分和作拆解的判断中，必然有两个表象。在语法的句法范畴中，上述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主要环节主词和谓词中同样表现出来；主词可进一步划分为名词和定语。语法上最重要的联结无疑是谓词的联结。“而它仅仅为自身促成了最简单的渐进的思想行为”30。因而，这句话也向逻辑学给出了，判断的逻辑学基本作用在“语言上的”等值物31。


  现在就变得明显了：冯特的判断定义并没有“飘荡在空中”。 通过这种发生学的分析，这种定义毋宁说是被强化了。


  于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分析是否恰当，并因而能够保证那种判断定义是一个不可推翻的结论？难道其它分析得不出其它结论吗？难道没有一种与冯特不一致的关于思想过程的心理学吗？32 人们关于思想作了各种彼此不同的分析研究。不过，无论其结论互相协调还是互相抵触，逻辑学家都必须提出一个更具原则性的问题：像冯特所作的那种研究，就逻辑学而言，是必要的吗？必须彻底否定这一问题。如若逻辑学的知识总量就判断而言并没有得到增加，且如若我知道判断过程如何产生自表象过程，那么把心理学分析拿到逻辑学的根本定义中，这就远远不够了。如若把逻辑学的判断看作心理过程，并且以我们精神的本性去推导判断的本质，那么这就是心理学主义。二重划分规律的根据何在？冯特自以为清楚地说：“只有在统觉的一般属性中”33，才能得以澄清。统觉本质上是一种意愿行为34，被动的和主动的统觉都是“内在意愿活动（过程）的形式”，都是同一种过程（作者夹注）”35。一个作得如此深入和包罗万象的心理学分析绝不能产生一个可用于逻辑学的成果，因为它所追求的对象从一开始就处于逻辑学之外。现有的反驳——逻辑思想确实是我们心理体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失效了，因为逻辑学绝不会把作为心理实在的“心理体验”当作其研究的对象。逻辑学既不会和过程扯在一起，也不会为其现象寻找“心理学的起源”。


  冯特的判断理论是心理学的理论，而不是逻辑学的理论，它使逻辑学陷入了心理学的轨道。这是我们的论题。冯特的评论是，逻辑学不应该交给心理学，这一评论决不能撼动我们的论题。冯特把逻辑学的任务与心理学的任务明确分开；他命名了逻辑思想的特征，而且认为心理学思想规律与逻辑学思想规律是有差别的。可是，他的这些区分并不深入，并不符合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彻底异质性。批判性地审视这些区分和划界的努力，不应仅仅着眼于清除那些和我们论题不符的异议，还应该帮助那些异议去加强它们的准确性。


  心理学必须呈现思想的实际运作过程；而逻辑学在冯特看来却是一门规范性的科学，它想确定，思想过程应该如何发生。规范特征从何而来？规范的立法暴力根据何在？规范特征来自逻辑思想对我们意识而言所具有的那种“突出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内在经验的事实；而心理学则必须去解释这种事实。能够使逻辑思想在其它“过程”面前具有突出意义的三种特征是：自发性、明见性和普遍有效性。


  冯特用自发性特征表达我们方才知道的东西：思想是一种“意愿行为”，一种“由动机规定的内在活动”。 而感受则把自己和积极统觉联系起来。积极统觉是自由的行为，因而服从动机36。


  即使这里也会把逻辑思想看作无异于活动的东西；思想与那些机械的、常常无规律地运作的联想相对立，思想是一种更高级的精神活动。这一点不易质疑，但是并不能因此表明以下特征：我们的思想，作为在逻辑学上被规定的，能够说明其规范化特征。


  与其它“心理作用”相比，思想表现出一种“更加内在的必然性”，在此必然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给予思想的各种联结以直接确定性。而思想的材料是偶然的，绝没有任何明见性；同样，整体表象的各个环节，就像概念发展的各个种类一样，要以外在经验为条件。也就是说，明见性、内在必然性不能给予那些过程（Prozessen），而要给予思想的成果（Resultaten）。这些成果的可靠性是逻辑确定性的来源。因而，明见性也不应给予那些单独的概念，毋宁说，明见性始终只能从各种概念联结中产生。那么成果之内在必然性的依据究竟何在？发现的方式，即确定性之获得，可以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只要依据思想之实行就可说明白；它也可以是间接的，它可以由其它思想行为推导出来。直接的明见性基于直观，而直观本身并不是明见性。


  为此总要预先设定一种“作连接的思想活动”；恰好在最简单的经验内容中，我们获得的明见性最少，例如关于“同一”，因为在直观中绝没有两个事物“完全同一（？）”。而作连接的思想却可以不考虑那些不服从比较的东西。直观只是明见性的偶然原因。我们所有思想的自由连接活动是我们所有明见性的条件37。如若思想把直观内容带入各种联系中，并且这些联系被人们看作是客观联系，那么明见性就产生了。因此，这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由作比较的思想促成的联系，它属于那些在外感知中，就像在内感知中，被给予的经验内容”38。因而，这种联系是一种逻辑联系，并且区别于心理学的联结（联想的联结），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作比较的思想促成的。要刻画逻辑思想，应当依靠那种以自身为价值的明见性特征，并且这种内在必然性同样源自逻辑的思想活动！


  明见性后面，这种逻辑联系必定与一种预设，即思想本身的对象处在一些联系中，这些联系等同于作比较的思想所作的各种联结。而且这一预设超越了以下这种“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思想不能与其本己的内容陷入冲突之中，思想要与它自身协调一致。在各种思想规律的协调一致中，这种前提条件才得以澄清39。


  简言之：冯特把明见性置入我们的精神活动中，并且认为，思想规律无非就是“意愿的规律” 40；由于我们心理本性的合规律性（Gesetzlichkeit）41，这些规律互相协调。如此一来，并没有指明名词及其规律的合法性，只不过指明了事实。因此，与心理学思想过程相对立的逻辑的东西的内核及其本己的合规律性，并没有被“明见性”特征切中。冯特始终停留在心理学的范围内。


  要想深入探讨明见性概念本身，那就要远离原来的论题，且只须记住：确定性、内在必然性和明见性，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


  逻辑思想的第三特征，即思想规律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主观的东西，基于明见性；它说的是：“同一规律对于任何思想者都是有效的”42。只要我们能够预设——别人也可以满足实施思想行为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就为那种对我们而言明见的东西添加上适用于别人的强制力。


  冯特把思想规律的客观有效性界定为：思想规律完全可以运用于一切进入我们经验的东西。因而，认识对象符合逻辑思想，因为逻辑思想的明见性还要归功于那些借助经验对象而给予我们的东西。前文通过对象与思想一致的预设说明了明见性。这里恰好相反，要用明见性去澄清那种一致性！


  以此方式根本无法实现任何说明，冯特很可能是在兜圈子。其最终的理由无非是说：思想规律乃是那些在我们精神本性中存在的事实规律。


  那么，冯特是如何确定心理学思维规则和逻辑思维规则之区分的呢？前文说过，它们是意愿规律；冯特把它们刻画为“在我们当中存在的各种作用”43。想要认识一种作用的本质，这始终只能依据其效果。人们只能依据其效果去推断这种作用的存在44。于此，不能在数学上把作用理解为思想内容、依赖性联系，而要把它理解为活动、过程。规律一般会“用同一个表达去概括一组形式相同的存在或发生”45。


  这些基本规律乃是任何“特殊的合规律的东西”的基础46。冯特说得更加透彻：每一公理“不仅指出了一个适用于某些思想的规律，而且还指出了一个我们思想本身在任何逻辑活动中都会遵循的规律”47。思想规律，思想发生的合规律的东西，这两种表达含义相同48。


  那么它的规范化特征从何而来？这一要素把它和心理学思想规律区分开。因为有些心理学思想联结具有明见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对我们的思想提出以下要求：它应当满足明见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各种条件。冯特就把这些条件刻画为思想的规范49。


  逻辑学规律无法与心理学规律彻底分离；后者始终是包罗万象的形式。


  对于我们的疑难而言，这就意味着：逻辑学与其规范化特征在原则上总是被置入心理学中50，冯特根本没有推进逻辑学的真正对象，因此也没有依据其首要本质发现逻辑的东西的“合规律的东西”，更不要说把它与发生的心理学合规律性严格区分开了。


  这一结论使我们看清了我们原先的疑难。现在我们明白了，冯特把判断和所有逻辑事物都看作是思想过程。他在前文中讨论他关于逻辑疑难之真正论著的“发展史”，但这种“发展史”并不能为判断的心理学方面提供一个说明。相反，他却把心理学分析的成果原封不动地拿到了旨在指明基础性的判断定义的逻辑学中。心理学的判断观点势必妨碍冯特对单个判断形式作说明。用发生学方法发现的定义与那些受到质疑的特殊的判断构成物的必然规定性肯定不会协调一致，因为这一疑难之提出，并不着眼于判断的产生，毋宁说着眼于判断普遍适用的（durchgehends）意义。


  第二编 判断的本质要在构成判断活动的行为中寻找（海因里希迈尔）


  


  第一章 介绍


  
 

  


  我们所见到的迈尔的判断理论并不是一个系统的部分，即自成一体的、完善的逻辑学的一个部分。迈尔通过另一种科学任务建立了他的理论，这一情况对我们批判性地评价他的理论十分重要。


  以往心理学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那种几乎完全关注思想活动之认识方面的逻辑学。在《情绪思想心理学》1中，迈尔想关注那些受人忽视的领域。思想生活的情绪实践方面（其最原初的表现在“感受性表象和欲求性表象”中）包含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情绪想象的表象构成物中起作用，就像在目的、规范、价值和资本的世界中起作用一样；而且这种思想极其明显地见于美学反思、宗教信仰、伦理以及权利和道德中”2。


  这种感受性的思想活动已经预设了某种强度的表象，即精神借助经验而加工出来的表象。但是，经验把作认识的思想活动封闭在经验自身中，完全没有它物。认知性思想意味着作判断的思想。尤其是这种思想中，才能彻底且完整地构造出逻辑形式。要研究这些逻辑形式，或者它们的某种样式，那就要通达情绪性思想的整个领域。如果想进入“情绪性表象的逻辑结构”，那就难免要分析基本的（elementar）3判断作用。迈尔认为，实施这一要求并不急迫，因为这一分析“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4。


  依据我们对任务的划界，本研究只关注原本的（eigentlich）判断理论。当然，我们的阐释也不排除情绪性思想行为；因为，在迈尔看来，情绪性思想行为同样属于逻辑学的研究领域5，而且认知性思想行为与情绪性思想行为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助于解决某些疑难6。因此，必须详尽地把握逻辑学概念和判断概念，这样才能评判迈尔的上述观点。


   



  第1节 判断


  若要获取关于判断本质的可靠洞察，那就要首先进入最原初的（ursprünglichst）、最原始的（primitivst）判断形式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逻辑学从一开始就堵塞了通往判断原形式（Urtypus）的道路，这是因为完整陈述句之语法形式处于灾难性的主导地位。在此问题上，就连心理学也因逻辑学理论的强大影响而成了牺牲品。规范的判断就是由主词、谓词和系词组成的未简化的陈述句。迈尔说：即使以语法为导向的判断理论也遭遇了一些基本疑难：按照判断中“是”的意义，我们要解释：我们究竟能否在判断中表达出主词和谓词表象的同一关系，判断由于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要求此解释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如今许多互相质疑的判断理论在不同的方向上探讨这些问题。尽管流行的观点丰富多彩，可是问题是同一的：这种错误的原因何在？迈尔认为，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以语法上完整的陈述句作为出发点。其次，坚持这一观点：诸种表象本身不可能要么真实要么虚假，谓词只能应用于表象联结中7。


  从上述最后一种偏见出发，布伦塔诺8的判断理论极其武断地认为：单个表象，就像表象联结一样，也可以成为“判断的对象”。在迈尔看来，这固然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但还是再次落入那种陈旧的偏见中了。也就是说：表象（感知，回忆图像和概念）与要么真实要么虚假的谓词相对立，表象是完全中立的；这正好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现在我们要以新的方式引入表象联结，只要“是”“真实”与“是”“虚假”能借助“是”之表象而进入表象之联结。


  现已说明，迈尔致力于消除这种错误：把表象联结看作判断的基本形式。致力于回溯到原始形式的判断理论，这种努力在历史学上的连接点表现于斯多亚的“同意”（συγκατάθεσις）和休谟的“信念”学说 9。若要认识“基本判断”（Elementarurteil），那就必须引入完全“显而易见的思考”。一般而言，这一思想的正确之处在于：一切认识都是判断。“太阳发光”这一判断的“基础”无疑是一种感知。这一感知为了起基础作用，必定要证明自己是有效的；换言之，这一感知必定要与一种有效性意识相联系。只有“诡辩的矫揉造作”才不需要这种意识之感知。相反，如果意识的存在（Vorhandensein）被认可了，那么这一感知就会表现为判断；与此判断相对立，“‘太阳发光’这一有待审视的判断显然是一个第二性的判断”10。


  如果人们把上述判断和“它发光”这一命题对立起来，那就不难看出，这里必定存在一个“确实更加原初的（ursprünglicher）判断”。深入分析甚至会发现，“太阳发光”这一判断的主词中就隐含着一个判断。这此判断中，我无疑是把太阳思想成某个现实的东西，而且思想的基础是一种感知，即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和上述判断相比，乃是一种“更加基本的”（elementarer）判断11。


  于是，人们直接促使自己，即使在分离的表象中也设定判断。


  那么这就接近了我们的尝试：把揭示出来的判断在句子中表达出来，譬如“这是雪”（Dies ist Schnee）。这始终是“主词判断，并且是基础判断（Substraturteil）”12。“这”（dies）里面也有一判断。这些形式并不独立出现，它们似乎是“尚未完成的把握”；在此判断中，“被设定为在某个位置的现实的东西，它的内容还没有通达理解”13。如此形成的判断为上述“命名判断”创造了基础。


  真正的基本判断无法在语法上规范地表达出来。其语言表达不是“这是一棵树”，而是“一棵树”。并非事物、过程才是判断的对象，因而非人称判断句给出了完全有效的替代，“闪电”（ein Blitz）和“闪电”（es blitzt）意义完全相同。原始判断（die primitiven Urteile）往往脱离语言表达14。


  在我们意识领域波动的各种感受和出现过的表象，它们只有借助一种面向它们的注意力才能获得“心理上的自立性”。能够使注意力面向意识材料的那种兴趣，也能同时引起一种“表象的过程”，此过程以那些被给予的东西构造知识或情绪性表象。能够实施从意识被给予性到认识表象这一过渡的那种行为，必定是一种判断。于是，迈尔得出如下定义：“判断行为就是对那些直接被给予的或间接推导出来的认识材料加以对象化的把握”15。


   



  第2节 判断结构


  深入分析已经得出：二重划分的判断可以回溯到表象连结中的基本（elementar）判断。如果让这一分析继续前进，那么即使最基本的判断也显示自身为被组成的东西，而不是“逻辑学划分行为”融合的产物。


  若要把握一个进入意识领域的表象，那就只有把它合并到一个已经熟悉的、出现过的表象中。具有表象能力的个体在自身中有一个表象安排的“库存”（Vorrat），有待把握的表象必定要被加工到这个准备就绪的复合体中。在任何判断中，当然也包括在最原始的（primitivsten）判断中，要对有待把握的表象与另一种出现过的表象作等同设置（Gleichsetzung）。通过这一等同设置，表象获得一种意义。“等同设置”之表达是为了阐释作用而提出的，迈尔甚至认为它“不完全恰当”16。因为两个表象的等同（Gleichheit）并不是判断的对象。把有待把握的表象并入出现过的表象，这种并入之融合只是一种手段，是判断行为整体中的一种划分作用。而这种熟悉感（Bekanntheitsgefühl）伴随着每一种连接行为，指向作比较的活动。


  作阐释的等同设置行为，虽然是判断作用必要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判断作用特有的，而是回溯到情绪性思想那里。毋宁说，判断行为的真正构成，要靠逻辑学的第二种划分行为，即对象化（Objektivierung）。把有待把握的表象内容对象化，这就意味着：把它思想为一种“现实的东西”17。当我做判断“瑞吉山（Rigi）”18之际，我就会考察那个被我阐释为瑞吉山的表象内容，同时把它当作“现实的内容”。不过，并不是要把对象化行为托付给判断者的主观心愿，毋宁说，对象化行为依据对象化标志（Objektivierungszeichen）而运行。对象化标志之刻画还是非常不完善的。例如“感受标志”那里，意识被特别刻画着：它是某种陌生的，不依赖我的意愿而被给予的东西；它是某种进入我意识的东西，我的意识和我的表象对立而又连接在一起，我从我的意识出发规定自身，并且感受到自身是有限的19。


  那么什么是对象化行为（Objektivierungsakt）呢？它不是从表象到客观现实原因的“因果推论”，而是“对对象化标志的把握”20。现实设置行为与等同设置行为相似，也是一种阐释，而且指示着对象化标志。在现实设置那里，必须抓住三个互相区分的要素。首先，我把表象内容设置为对象。当下呈现的并且由出现过的元素充实过的表象内容，并不等同于表象之对象，毋宁说此表象内容仅仅包含了现实对象的一部分。通过对对象内容的思想，现实设置中的第二个要素同时就从表象世界的主观联系中脱离出来，并且确定为不依赖我的表象意愿的某个东西。最后，我在一种“主观外的对象关联”21中，以划分的方式（eingegliedert）去思想表象对象（Vorstellungsobjekt）。


  在等同设置和对象化这两种互相交织的逻辑学划分行为之外，在表述判断的多数情况下出现却是第三种划分行为：“把对象表象（Objektvorstellung）连接到句子表象（Satzverbindung）中”22。最后这种“逻辑综合”对判断尤其重要，因为它把判断和“一般思想”关联起来了23。


  于是，真理意识（Wahrheitsbewusstsein）就扩展到判断的这三种划分行为中，而真理意识的主观标准要在思想的必然性中去寻找。真理意识确信：首先，把有待把握的东西和出现过的表象连接起来，这是正确的。其次，被表象的对象是现实的24。如果有效性意识也面向最后那种划分行为，那么有效性意识就不再表现为思想必然性之意识，毋宁说仅仅表现为“语言上的正确性”25。普遍有效性意识与判断行为的规范的正确性意识联结在一起。在语言上未表述出来的思想性判断行为，很可能相随着以下内容：任何作思想的生命，如若他要正确地思想，那就必定要像我思想那样去思想。我很可能无法预设，把握行为的运作在所有细节方面都符合我的把握行为。因为表象安排与其衍生样式如何塑造自身，这在每个个体那里最终都是彼此不同的。相反，语言表达可以确保那种并入的实施：把有待把握的内容并入“通常流行的表象系统”26。唯有这样，普遍有效性意识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


  显然，迈尔在分析中所获得的基本判断的结构与人们熟悉的那种划分——主词、谓词和系词——根本不同。这三重划分所依据的主词判断并不是最原初的判断类型。于是，迈尔要求，“把主词与谓词之术语排除出逻辑学的判断理论之外，并且把它们完全指派给语法”27。把这些术语用在基本判断中，那绝对是武断的28。


   



  第3节 判断形式


  “基本与根本的思想行为，认知性与对象性的简单的对象表象，它们的恰当表达形式乃是单项的（eingliederig）形式，也就是所谓的无主句”29。因而可以明确地说，对迈尔而言，非人称句不再有任何疑难了。而且恰好在非人称句中才能认识到基本判断：“闪电”（ein Blitz）和“闪电”（es blitzt）意义相同。


  前文30说过，对象化行为是判断的真正构成要素。由此得出，这种对象化行为完美地体现于实存判断中。然而并非如此。对具有划分作用的判断而言，内在的现实设置并不是把握的对象。不过，若要详尽地研究实存判断的“过程”，现实设置却是出发点。这一分析的结论是：实存判断是关系判断。现在要去找这种关系。任何关系都要求联系之划分。在实存判断中，联系之划分首先是对象之表象。在对象之表象中，已经发生了一种现实设置，也就是说，有待把握的表象内容，譬如当下一个光的印象，被把握为对象。在实存判断中，要把这种“存在化了的”对象，带出主观表象范围，并且带向主观外的对象关联，“带向现实性”31，带入联系之中。在多数情况下，这第二种联系之划分不会通往一个确定的表象。


  由实存判断也许会想到否定判断。正如“存在”（Sein）在表象对象中，也许可以在“存在”那里表达“不存在”（Nichtsein）。于是，作否定的判断必定会被当作否定的实存判断。可是，若要追问“否认行为”的逻辑特征，却得不出什么。我们只知道：否定的实存判断，作为逻辑上后来出现的东西，乃是对先行的肯定的实存判断的否认（Verwerfung）。因为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在逻辑上不是并列的，这一点已在“语言意识”中得到证实32。这两种判断的等级顺序，是西格瓦特着重强调的东西，“应当是无可争议的”33。


  把否定判断和肯定判断并列起来，这种尝试始终要首先注意：“对简单基本判断的否定在逻辑上先于实存判断”34。只有首先预设了一个作过的否定判断“没闪电”（es hat nicht geblitzt），我们才会去作实存判断“确实闪电了”（es hat wirklich geblitzt）。把判断之否定看作判断无效的说明，这种努力同样不会成功。只有作过的否定判断先行出现，带有“真实存在”（Wahrsein）之谓词的判断才会出现。在逻辑上，实存判断和真理判断要晚于否定判断。


  只有从这一问题的逻辑特征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作否定的判断”的本质35。为此，必须区分两种追问：补充追问（Ergänzungsfragen）和裁决追问（Entscheidungsfragen）。前一种追问的基本类型表现在“这是什么”（was ist das）这个句子中。此句的“这”（das）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判断。“某个东西”被把握了，虽尚未确定，却已进入了追问中，即对确切内容规定性的追问。于是就有通往复合判断（einem komplexen Urteil）的趋势，在复合判断中原先谈及的东西构成了复合判断的基本组成部分（Substratbestandteil）。在完成了的判断中，被追寻的确定性明显处在“谓词”之位置。迈尔之所以建议把基础判断中的补充追问刻画为“谓词追问”36，原因就在于此。


  在心理学上以及在语言历史上，裁决追问更加原初；它已经预设了被完成或被追寻的判断。对已作出的判断的怀疑会变成追问。对“它燃烧”的怀疑变为“它在燃烧吗”。此追问是“尚未完成的认知性表象”，因为尚且缺乏有效性意识。在作否定的判断中被完成的“否定过程”，完全依据以下表象顺序而运行：“它在燃烧吗？没有”。因此，否定判断是一个复合判断，其“基础表象（Substratvorstellung）是追问之表象”37。也就是说，当我作否定行为时，先行作出的判断就被转入追问中了。


  如果人们还记得，任何判断中都会发生作阐释的等同设置与对象化这些划分行为，那就要深入分析否定行为。作否定时，起基础作用的乃是比较。在追问中被给予的对象之表象要与有待把握的材料（Auffassungsdaten）作比较，也就是说，它不仅要与那些引起原先判断行为的意识内容作比较，“而且要与给出有待考察的被给予的东西的全部意识内容作比较”38。


  由此比较可知，对象之表象并不符合有待把握之材料。这就是否定之本质。相反，对象之表象和现实并不一致，这一思想产生自逻辑上后于基本（elementar）否定判断的判断。有待把握的材料“不要求对象之表象”39，这种关系就是否定这种独特思想行为的对象。


  要专门分析否定（Verneinung），可以把它与导向“肯定”（Bejahung）的判断行为对立起来，进而审视它的正确性。迈尔明确地警告我们，不要把肯定行为（Bejahungsakt）和源初的肯定判断（Positive Urteil）混为一谈，因为肯定行为是“朴素的，无顾虑，无怀疑，因而也没有‘肯定’（Ja）或‘否定’（Nein）发生”40。


  与否定判断、实存判断一样，假言判断也要被纳入关系判断中；虽然对此判断形式，逻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迈尔首先把语言看作分析的巨大障碍，因为“在条件句结构的统一模式下隐匿着根本的意义差异”41。有些判断，虽徒有条件句形式的外表，却不能算作假言判断。迈尔主要置身于推理理论（Konsequenztheorien）的基础上，进而关注后件理论（Nachsatztheorie）。在此理论中，假言判断意味着“对后件作有条件的断言”。如若基本推理联系的环节（die Glieder für die Grundfolgebeziehung）是假言式的设定，那么好些被质疑的判断都表现出“有条件的特征”。于是在此情况下，迈尔会有限制地看待假言判断之表达。“如果下雨，地面就潮湿”这一判断与“雨使地面潮湿”这一句子意义相同，是一种“在概念上被想到的联系”，即判断对象二重实在概念的对象之间的联系。相反，如若属于经验概念之可能情况的诸种表象进入了经验概念的位置，也就是说，“可能的倾盆大雨”被想到，那就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假言判断。此判断具有有条件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此关系的对象化只能以假言的方式去实施。仅当假言判断中的关系环节是现实的，假言判断才是有效的。


   



  第二章 批判性评论


  
 

  


  无须详尽考察便可知道，迈尔作研究的思想出发点是想摆脱语法的束缚。这种富有根据的努力甚至决定着他的整个判断理论。语法上的规范句子决不能体现原初判断；更不要指望这种句子结构通往基本判断了。基本的东西（Das Elementare）意味着什么？它的对立面乃是复合的东西、组合而成的东西。基本的东西意味着简单的东西，至少是很少被组合而成的东西。在何种意义上说“太阳发光”这一判断不是基本的？在此判断中，被把握到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不是发光，而是“在”太阳那里发光。只有先把握了太阳，才可能作“太阳发光”之判断，因为只有这时我才能在太阳那里去把握一种活动或状态。先对太阳作了单独把握，而后上述判断才会出现。把握太阳的结果可表述为：“这是太阳”；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要追寻的基本判断。分析不能停滞在此。为了说出太阳之存在，我必须先把握“这”，我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基础（Substrat），也就是命名的所指。此最基本的判断仿佛延伸到了对此基础的寻找活动中。基本判断的语言形态见于如下表述：“一棵树”，“一次闪电”，“闪电”。


  这些判断果真是基本的、简单的、不是组合而成的吗？我们知道，在任何判断中，也包括在基本判断中，“逻辑的划分行为”都在起作用。等同设置与对象化这两种作阐释的方式从不缺少，只要人们让判断有意义地说话。相反，把基本判断并入语言表达的并入活动，倒是会在许多情况下停止。因为“对判断的最原始的证实要在一种语言通常无法通达的深度中寻找”42。在此深度中，感觉材料对出现过的表象的适应活动始终存在，而且对象化活动也始终在起作用。于是，我们就陷入了心理学的“深度”中。


  如若我们现在回顾关于基本东西的意义追问，那么很显然，那个与简单的、较少复合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并未被详尽阐明。在迈尔看来，基本的东西变成了心理学上最原初的东西。在回顾原始判断之际，一种心理学发生学的视点插手干涉并且给予方向。这不难说明。


  基本的判断行为是“好些情况下那种非任意的过程”43。在最原始的（primitivst）、现实出现的“感受过程”中，判断行为就已经在起作用了。于是，毫无疑问，逻辑判断之能力可以归结到动物上。并且，逻辑判断能力早在“儿童发展阶段”就已经开始具备了。当然，这一时期的逻辑作用不能和成年人的思想活动相提并论。不过，二者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正是在儿童的发展阶段，借助不足以原始表象的、往往无法达到语言确定性的判断，成年人“对象表象的基础”才得以形成。


  如果逻辑分析想在最基本的判断上剥离出判断的本质内核，那么这毫无疑问是富有价值的。不过，决定性的问题的是：迈尔在分析中所发现的逻辑学的基本判断和原始判断是一回事吗？如若不是，那么迈尔为何要自以为是地把基本判断带向心理学的深度，带向表象之安排，表象之融合的领域呢？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活动在心理过程、心理活动和心理表象之运行之类的领域中，虽说他研究的是“判断活动”、“判断过程”，可是谈论的却是“逻辑行为”（！）；判断行为由“逻辑划分行为”组成；判断的本质是对象化活动，判断在其最原始的阶段甚至只是一种“非任意的过程”。简言之，他研究的对象是判断活动，它作为心理活动必定属于心理学的疑难领域。


  但是，也许迈尔只想给出一种判断的心理学，别无其它。他的思想确实是在与“情绪思想的心理学”之紧密相关联中提出来的。毫无疑问，迈尔的判断理论本该是逻辑学的。他明确地说，人们在传统逻辑学中，就像在现代逻辑学中，没有遇到“基本的”判断，“那种在此非常吸引我我们的判断”44。“即使心理学”也没有令人信服地给出“判断作用的原始（primitiv）显现方式”45。


  如果我们想获取一个完全可靠的地基，用于最终有效地评价上述判断理论，那就要搞清楚，迈尔究竟如何规定逻辑学的任务，如何把逻辑学与心理学的对象领域划分开。


  “逻辑学是一门规范化的科学”46。逻辑学的责任是，建立理想的思想规范。逻辑学必须指出“逻辑学上完满判断所要达到的那些先决条件”47。逻辑学的首要（primäres）对象乃是在判断行为中被刻画出来的东西。可以更加详尽地把它规定为“诸种活动的复合体”（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些活动把进入意识的材料加工成有序的知识48。要向作判断的思想给出规范，也就是说，如其应然地作规定，以便给出一个尽可能完满的真理意识的承载者，那么此规范化只能这样产生：一律在心理学事实中去把握逻辑学上重要的东西和本质性的东西49。心理学分析必须先行于逻辑学的工作；“唯有心理学分析能让我们洞察到作判断的行为和情绪性思想行为的本质”50。心理学是各门精神科学的根本性的立法科学。而且各门思想科学的对象都是“人的活动”51。


  因此，在判断方面，逻辑学的对象和思想的心理学的对象没有不同；只不过，逻辑学以规范化的视点考察心理学所发现的判断。于是，会遇到这种切近的异议：似乎逻辑学只是构成性的。思想行为之规范化加工具有批判性且目的论的形态；它追寻着思想典范（Ideal）的实现条件。何种思想理应得到典范的价值谓词，思想行为估价自身的规范何在？真实的思想很可能在完全意义上表现着典范；可是，迈尔说，不是。真理很可能是认知性思想的目标（Ende），但不是情绪性思想的目标。逻辑思想的普遍规范必定见于逻辑必然性之意识中，见于与之相关的普遍有效性之要求中52。如果这一意识可以称之为逻辑学的，那么它必定伴随着认知性的以及情绪性的行为。


  逻辑必然性意味着思想行为受到表象材料的要求。此种必定实施思想行为的意识明显地表现于“感性幻相”中；被给予的要素“要求”那些能够在幻相中同时发生的思想行为。


  “逻辑必然性”意识甚至被包括在“最易逝的想象之表象”中，只要人们在此表象中去思想那些虚构的对象。


  在普遍有效性之要求中，有这一意识：如若其它人想作思想的话，那就必须以同一方式去思想表象材料。这就同时揭示出了逻辑必然性的普遍本质。首先，它和心理强迫无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假言的性质”53。如若我想必然且普遍有效地思想，那么我就只能这样而不能别样地思想。逻辑思想的规范就是它的目标，即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


  只要全部逻辑学的思想行为都实施必然性之意识，而且指示着自身内的规范，那么逻辑学就必须沉思必然性。


  那么如何获得规范化的结果呢？不能借助心理学的裁决，因为诸种典范（Ideale）不是事实，不是心理体验。


  逻辑学的“根本思想行为”（在此行为中，人们可思想逻辑学的规范）“不是判断” 54；而是在欲求句（Begehrungssätze）中可以找到其恰当的表达”55 的、“情绪的意愿性的（volitive）思想作用。它们以“伦理学的明见性”评估自己。规范化沉思是一项十分本己的科学工作。科学工作的结果很可能伪装在认知判断中；而首要的形式是“反思者的欲求之表象，于此反思者把自己看作规范化科学的代表”56。对逻辑学而言，“意愿性的思想行为是终极的东西”57。


  对思想典范的思想不是绝对必然的，但很可能是对必然的追求。“这一追求的停泊地，以及逻辑学本身的停泊地，是伦理上的欲求（Wollen），对伦理典范之欲求”58。


  此种对思想典范之追求建基于何处？“在进行思想的精神本性”59、经验的思想行为、“意愿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进行思想的精神本性中（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欲求是我们本质的伦理必然性。于是，逻辑学建基于欲求中，逻辑学终极的东西是一种情绪性的行为，一种源自我们本质的本性的欲求之表象。


  于是，逻辑学的具体任务势必要把关于思想的心理学分析当作基础。


  诚然，迈尔不想卷入心理学家与反心理学家之间的争执。在他看来，逻辑学确实不是心理学的一门“特殊学科”60，不过，逻辑学不可能不依靠关于逻辑思想的心理学61。


  逻辑学依据两个方向和心理学联系起来。首先，逻辑学必须使用“心理学的方法”。其次，逻辑学甚至可以使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如若人们想弄清楚逻辑体验的知识与“一般心理生活”之联系，那就必须要推进对逻辑体验的认识。


  心理学的先行分析想为逻辑学创造基础，对此分析之必然性的论证，现在直接明了；因为人们无法为逻辑学想出一个毫无预设的行为。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隐匿在“心理学分析”这一表达的背后。


  上述分析向我们揭示出：“逻辑的体验中究竟存在什么”。


  如果在这些体验中只能遇到心理的因素和划分行为，而不管那些发生的东西，那么在“逻辑的体验”中是否别无他物？分析无疑是逻辑学的事情。对分析来说，不会出现其它具有对象的存在吗？而且唯有此存在才能使逻辑学成为可能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心理体验”之外，拿不出其它“事实”了吗？在任何“逻辑体验”中都没有那种恰好且专门吸引逻辑学的意义与要素吗？与逻辑学对立的、作为心理过程的体验乃是一个异质的世界。


  逻辑学如此本己、如此独特的对象竟然源自心理过程、表象过程之领域。


  因此，只要把判断看作心理过程，那么“关于判断的逻辑学”就是自相矛盾的东西。


  把判断行为仅仅看作行动（Tun），划分行为的复合体；而此划分行为被置于“灵魂的主动行动（Tun）始终运行的地方”62，即逻辑过程。这始终是心理学家的理论。


  把逻辑学规定为规范化科学，这在事态上无力改变任何东西。绝对理论科学的逻辑学停泊在欲求表象、意愿行为中（此意愿行为的出现和存在以我们本质之本性为条件），此种停泊圆满地完成了人类中心论。我们精神的本质如此缺乏逻辑性，以至它恰好与逻辑的东西异质且对立。


  同样地，这种逻辑必然性本身与那种在思想活动中运作着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此必然性并不存在于只能这样不能别样的思想必然（denken müssen）中，只要此必然依赖心理主体的本性；此必然性更不是假言的，毋宁说它的领域乃是意义世界，此必然性是一种对象性的联系，此联系之存在不依赖它要把握的思想活动，而是自行陈述着。


  只要人们认识到，逻辑性的对象是某种完全非心理学的东西，那就会明白，下面两种追问完全背道而驰：其一，对逻辑学的基本判断的追问。其二，对原始判断活动的心理学追问。


  就其追问心理作用而言，迈尔判断理论的分析态度从一开始就有缺陷；他认为：心理作用对判断行为有构成作用。作判断的主体在逻辑判断中始终是不是本质性的要素；判断的关键不是对象化行为，由于在对象化行为中包含着“作判断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63


  发生学心理学的视点处于主导地位，这在否定判断那里尤其明显。迈尔谈论“作否定的判断”，这说明，他正在通往活动（Aktivität）；他在研究上述判断的“过程”；已作出的肯定判断究竟是否先行于否定判断，这在逻辑学上无关紧要64。在逻辑学上，首先在方法论上，我通常要感谢西格瓦特，在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之等级次序方面，他的见解必定是无可争议的。迈尔把心理学主义推至顶峰：按他的意思，作否定的行为从先行的诸判断那里变出什么了呢？先行的判断被转入一种追问中。人们对此提出异议，并且以其它方式去实施作否定的判断。


  不过，这一过程、在作判断的主词中伴随它的现象以及否定的诸种情况无法吸引一般逻辑学。迈尔说：天空阴暗、乌云密布，与晴空万里两种情况下，“不下雨”这一判断的意义不同65。我认为，在那两种情况下，这一判断的意义始终是同一的，它们都说“没有雨”；两种情况下都不下雨，这就是我认识到的客观意义。在作判断的主体中，在彼此不同的情况下，关于判断构成物的彼此不同的表象群体会先行出现，而且在作否定行为时，在判断构成的意识中，彼此不同的表象材料会当下呈现出来；这些确实有效。不过，同样确定的是，这些意识的样式始终没有触及判断的意义本身。


  如若人们有朝一日认识到逻辑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二者之间那种彻底的异质性，那么面对如下问题，人们就不难作出决断：心理学对逻辑学究竟有没有方法论意义？心理学研究成果对逻辑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能对逻辑学作“心理学的分析”，只要这种分析总是以心理学为导向。似乎，若要分析逻辑学，就必定要依靠心理学，对此稍后再作详解。关于逻辑体验和其它意识过程之间的关联的研究成果始终毫无价值，因为逻辑学从来不去认识那些作为心理学实在的体验。


  当迈尔把逻辑学特别停泊在心理学时，他确实想把逻辑学与另一门边缘科学即语法学区分开。其中的困难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迈尔从“这棵树是绿的”66、“这是一棵树”这些句子回溯到“一棵树”之语言形式，并且认为后一种形式体现了基本判断。因此，他的思想显然是这样的：在他看来，语法上原始的东西恰好表达了逻辑上基本的东西。在逻辑上比较“一棵树”与“这棵树是绿的”这两判断，要么前者没有后者基本，要么前者和后者同样基本。前一判断中，树说出了具体存在（Dasein），后一判断中，树说出了绿的存在（Grünsein）。


  固然，逻辑学要用力于情绪性思想行为所涉及的东西；不过，“这些行为”不可能是纯粹的逻辑学现象。与这些行为相似，作为逻辑学疑难的问题始终考虑，如何把这些现象划入逻辑学体系中。不能把这些现象放在逻辑学的判断疑难中，进而认为它们于此无需考察。


  






  附注


  此文刊印之际，迈尔又发表了一篇相关研究《逻辑学和心理学》，载于《安罗斯·里尔纪念文集》，哈勒，1914年，第311-378页。逻辑学具有规范化的任务，迈尔的这一观点没有本质变化。“逻辑学与事实的东西无关，而是与典范的思想相关。对此逻辑学家内部达成了深刻的一致”！（第313页）。不过，“典范的”（ideal）这个字包含一种危险的歧义性。“典范”的对立面可能是“不完满的”，它要么“朝向典范”，要么就是“真的”对立面，“真的”是与之不同的现实性方式。“典范的”还有第二种意义：它与逻辑学相关，但思想不是典范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是真的，毋宁说意义是典范的。迈尔引入一种区分：判断行为和判断。判断是行为的“最终状态”，而且与有效性意识相连，但它“始终是一个主观的思想行为”。迈尔只不过就此意义承认行为与内容的区分，因为在判断内容中，无物能够以那种方式得到理解，即像在对象范畴中被思想（被把握）的被给予性那样（第321页）。不过，判断意义（内容）和对象并不结合在一起；作为事实的“绿树”和作为事物关联（Sachverhalt）的“树的绿色存在”是异质的。在缺乏有效意义的情况下，什么东西在判断中真理般地存在呢？“真理在先验的意义上这样出现：作判断的生命的思想作用的超越的被给予的东西进入把握之联系中”。（第324页）应该如何思想这一联系？这一思想作用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同样，被给予的东西以及这一联系也必然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而， “地球围着太阳转”的判断先于哥白尼而真实地存在，迈尔认为这是不对的；这一判断只有依靠哥白尼才变成真实的，因为哥白尼作出了此判断。今后呢？只要人们把逻辑学判断看作心理上的实在，那么相对主义就难免会出现。他批判“绝对主义逻辑学”之时，以胡塞尔的一个区分作为出发点；而我认为这一区分完全没有成功。判断行为应当是有效的判断意义的的“特殊化”、“从属情况”，而判断的意义当呈现“普遍的东西”。可是，意义和行为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现实性领域，这两个领域并不是普遍与特殊的关联，毋宁说它们之间的关联处在两个彼此不同的世界领域内。要想说清楚逻辑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区别，那就必须提出其它要素；而这些要素恰是胡塞尔极其不熟悉的。迈尔写道：“概念实在主义（Begriffsrealismus）的特有形式站在绝对主义（对判断意义的坚持——作者注］的后面，我们没必要与之作根本性的争论”（第323页）。进而，他忽略了“绝对主义的逻辑学”所给出的唯一正确的反驳立场。只要短期内还几乎找不到同“逻辑主义”的批判性的争论，迈耶尔的论文就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编 判断被刻画为一种基本的心理现象（弗兰茨·布伦塔诺和安通·马蒂）


  


  第一章 介绍


  
 

  


  依据本研究的主导视角，对布伦塔诺理论的描述具有如下特点：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出，他的判断理论源自何种提问。在《经验立场的心理学》1第1卷，布伦塔诺论述了“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他把心理学定义为“心理现象的科学”2。此科学的任务是，把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划分清楚。他认为，心理现象的特有本质在于，心理现象“在自身中就包含意向对象”3。任何心理现象都涉及“内容”，并且指向对象，“不能把这里的对象理解为实在”4。任何特定领域的科学探讨都要求秩序以及对此领域的划分。此划分对于深入认识那些有待探讨的对象十分重要，同时要把此探讨带向可靠的道路，并且简化此探讨。对心理现象作分类，与所有划分一样，必定要立足于有待分类的对象之本性，也就是心理现象的本性。划分的角度必须来自对对象的考察；换言之，任何先天的原则不能决定这一分类。如上所述，心理现象的特点是指向对象，也就是“对象的意向性的内在实存”5。心理现象区域内的区分只能存在于这种“意向性的内在实存”。布伦塔诺发现，意识与内容的联系方式有三种，他据此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心灵活动”6。这就是：表象、判断和情绪活动。不过，他说，这些类型与“人们通常建立的类型”并不相同7。


  为作此研究，只须选取第二种基本类型，即判断，并加以特别刻画。布伦塔诺赋予第二种心理现象以一种极其根本的意义，以至于判断只有在与表象的对立中才能彰显其特性。


  以下刻画和批判性评论，除了研究布伦塔诺，还要考虑安通·马蒂（Anton Marty）的论文。马蒂毫无保留地赞同他老师的判断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研究8。


   



  第1节 表象和判断


  布伦塔诺认为，我们总是在“某物向我们呈现的地方”谈论表象9。当我们听某物时，我们表象到一种声音。当我们看某物时，我们表象到一种颜色。布伦塔诺认为，表象意指的不是被表象的东西，即“内容”，而是表象行为，一种心理行为。如若无物被表象，那就无物可评判、无物可追求。因此，表象显然是其它心理行为的基础。如若我要评判或欲求，那就必定要有某个东西被给予。对象的意向性内在实存方式，在表象（颜色，声音）之时，是一种简单的当下拥有。如果被表象的对象（Gegenstand）成为作认可或作否认的判断的客体（Objekt），那么意识就进入了与对象（Gegenstand）的一种全新的联系中；而意向性的内在实存是另一种东西。“我们把判断理解为一种（真的）设定或（假的）否认，这是为了与传统哲学用法保持一致”10。判断乃是心灵朝向对象的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判断意味着一种ἲδιον πάθος［特殊的情绪］，因而马蒂把这一理论刻画为“特殊情绪”的理论11。如果对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对它既不认可，又不否认，那么在认可与否认之间，与这些对象对立着的我们绝没有任何摇摆不定的行为，这时，这些对象就是单纯被表象的。“任何意识，如若它不是判断（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兴趣（爱或恨）”12，那么它就必定被理解为广义上的表象。


  不过，布伦塔诺在阐述其判断理论时，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引证直接明见的内在感知，即那种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表象和判断之根本区别的内在感知；他也和其它理论作争辩，主要是与这种“传统意见”作争辩：判断在于联结或分离13。据此观点，纯粹表象是一个简单的东西，而作为联结或分离的判断是组合而成的思想。确切地说，表象与判断的区别乃是内容之区别，因为表象指向的是简单的东西，而判断指向的是组合而成的内容（属性之联结）。布伦塔诺也承认，这一区别有时存在；不过，它不是这样形成的，以至可称之为一种深入的且对心理现象而言内在的区别。也就是说，表象同样可以指向组合而成的内容，例如在追问之际，即判断还没有作出之际。相反，判断也可以指涉简单的表象。在任何判断中都会发生联结或分离，布伦塔诺认为这不对。他想到了欲求和情感，这些绝不指向表象联系和联结。认可与否认同样不指向表象联结。我们先确切地分析这个句子：“A存在（ist）”。这里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且至今依然相信”，依据A说出作为谓词的存在；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认可“A”与“存在”之间的表象联系，毋宁说是认可了“A”。据此，可在同一意义上阐释否定判断。在“A不存在（A ist nicht）”这个句子中，被否认的并不是存在，确切地说，并不是“存在”和“A”之联结，毋宁说被否认的还是“A”14。为了显示其阐释与其阐释的正确性，布伦塔诺指出，如若认可了整体，如表象联结，那就要同时肯定那些单个的部分。也就是说，如若认可了“存在一个有教养的男人”，那就不仅肯定了男人和有教养之表象联结，而且也认可了，“存在男人”。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上述句子“A存在（A ist）”中，便会得出：如若真的要认可“A”与“存在”之表象联结，那么也要认可其中包含的A。可是，这两种认可——对A的简单认可，对“A存在”句中说出来的“A”与“存在”属性之联结的认可——何以区分呢？显然无法区分。于是可知：对“A”的认可毋宁说就是那个句子的真实且充分的意义，也就是说，判断的对象无非是“A”15。


  依上所述，布伦塔诺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如若判断未必指向表象联结，那么“谓词”也就不是判断的本质性组成部分。


  通过阐释实存概念（Existenzbegriff），可以更加深入地提出布伦塔诺判断理论的特性。深入考察这一概念比布伦塔诺的做法还急迫：因为他想把全部范畴句都“转换”成实存句，同时却不改变这些句子的意义。


   



  第2节 判断和实存句


  “存在”（ist）和“不存在”（ist nicht）在实存句（Existenzialsatz）中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追问，布伦塔诺把范畴句转换成了实存句。“某个人是生病的”和“存在一个生病的人”这一实存句意义相同。相应地，“没有一块石头是有生命的”可以转换为“不存在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或者“没有一块有生命的石头”16。依据这些转换，即布伦塔诺想用于全部四种范畴句的转换，我们认识到：实存句的“存在”（ist）相应于范畴句中的系词“是”（ist）。系词“是（sein）本身没有任何含义；系词“是”只是把表象之“印象”添加给判断的“印象”。其次，实存句中的“存在”，正如转换所展示的那样，只是系词的一种“有歧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像系词一样没有独立的含义；于是，“存在”也可以不是判断中的谓词。被人们看作判断之本质要素的东西，即对多个部分的联结，经证实，只是“语言表达的东西”17。只有对判断作反思，才会获得“存在”概念；据此，他认为“存在”不可能是判断中的谓词。马蒂则说：“设若我们从未下过作认可的判断，那么我们就不会拥有存在概念18。这个可疑的概念表达的无非是对象和它会认可的判断之间的联系。“无论我说一个肯定判断是真的，还是说它的对象是存在着的；无论我说一个否定判断是真的，还是说它的对象并不存在。这两种说法讲的都是一回事”19。也就是说，“存在”与“不存在”乃是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的真实的概念相关项。


  实存判断，在其表达“A存在”或“A不存在”中，离判断之本质最近。因此，“命题”的必然组成部分只是一个名称，即一个标志，即唤起某种表象的标志，即把被表象的东西呈现为有待认可或有待否认的东西的那个标志20。表象与判断之区分，毋宁说意识与对象的新的“关系方式”，即认可与否认，才是判断的特性，由此可以区分它和表象。


   



  第二章 批判性评论


  
 

  


  布伦塔诺认为，判断乃是一种基本的心理现象。“任何判断，任何回忆，任何期待，任何推论，任何确信或意见，任何怀疑，都是一种心理现象”21。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在心理学上把握和探讨判断。布伦塔诺最终也不过是想搞心理学，即一种从经验立场来看的心理学，而且他为（für）这种心理学草拟了他的理论。因此，很明显并没有搞清楚，他究竟如何刻画逻辑学判断的特性。


  布伦塔诺最近甚至还明确抗议过心理学主义的责备。“人们责备我的认识论是心理学主义；用流行的话说，有些虔敬的哲学家由于采用了新词语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22，宛如好些保守的天主教徒被冠以现代主义（主张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帽子”。心理学是否扰乱了好些‘哲学家’心灵的平衡，这就无法也无需确知了。如若这一刻画——把一种理论刻画为更加心理学主义的——意味着一种责备，确切地说，还有待商榷，只要人们还在哲学中，认为关于情绪和价值判断可以作自由研究，而且追寻着这种自由研究。


  尽管布伦塔诺作了抗议，但他的判断理论还是心理学主义。如果人们对布伦塔诺说，这是一种否认认识的普遍有效性的理论23，那么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辩解道，他从未传授过这样的观点。问题在于，借助那种“定义”是否可以最内在地把握心理学主义的本质。上述学说可能是心理学主义认识论的最终结果之一；必须对心理学主义的真正本质作如下规定：心理学主义把与心理的东西相对立的逻辑的东西的特性、与心理实在相对立的逻辑对象的本己现实性，这两个东西都搞错了24。


  就此而言，布伦塔诺的批判理论是心理学主义的。因为以下可能性其实并不存在：布伦塔诺只是想写一部关于判断的心理学，而且上述诸种论证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象。毋宁说，他确信：他的判断理论“会导致基本逻辑学的颠覆，但也会导致基本逻辑学的重建。那时一切将变得更加简单，更加透彻，更加确切”25。在其《心理学》之前，他就写道：“深刻的逻辑学必须进入其（心理学）领域。逻辑学之所以在某些时期会变得缺乏成果和枯萎，就是因为逻辑学的根须没有插在心理学的土壤中，没有在此土壤中汲取到生命的营养，没有其它原因”26。在这一段结尾“论心理学主义”，这一思想重复了一次27。


  布伦塔诺通过其提问方式错置了通往逻辑学的东西的道路。他只对心理行为以及与对象相对立的心灵活动兴趣。对象本身，思想的内容，判断的内容，对他来说始终是不重要的。“这方面”，形象地说，作判断的主体的逻辑对象这方面发生了什么，布伦塔诺注意到了，并且把判断的本质移置到其中。绝对强调作为判断特性的认可和否认，在他的理论中会引起独特的阐释。认可和否认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当然不是一个盲目的心理学过程、一个心灵的改变；当我否认“A”时，这也许并不意味着：消除；我必须当下拥有它，以便否认它，即把它设置为不存在（nicht seiend）。认可与否认这些词语的不确定性和另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实存”（Existenz）关联在一起。


  首先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判断：1. A（这棵树）存在。2. a大于b（数学上的关系）存在。两个判断均可被回溯到基本的“实存句”上。前一判断中，我用“存在”（ist）想表达的东西显然不同于后一判断。A（这棵树）存在于某个时空环境中，而在后一判断中，这样去“意指”某个东西，很可能是无意义的。虽然布伦塔诺同样认可“A”和“a大于b”，但是两种认可的意义却不同；如若认可等于肯定，那么仅当对某个不同的东西作肯定时，才会出现一种差异性。于是，如若我们首先追问，可以绝对地认可什么以及在判断中实际上可以认可什么，那么我们就到了决定性的时候。认可必定是恰当的，否则，在布伦塔诺看来，就不会产生任何判断。显然，认可的恰当基础存在于被认可的东西那里，或者存在于被认可的东西所处联系的依据中，或者直接就存在于这种联系中。为什么a大于b（a=5，b=3）被认可，是因为它要求a大于b，并且它被要求着，因为它是这样的。这种本质存在（Sosein），确切而言，“较大存在”（Größerein）被认可。不过，人们还要详加注意，其实并不是“较大”被认可，毋宁说a与b的关系的有效性被认可。其实人们只能认可有效的东西。认可“一百万德国士兵”，这意味着什么？关于判断的逻辑学的任务并不是要呈现出对象的“意向性内在存在”的方式，而是要学会自由观看认可之对象（这个从……到……的认可是一种心灵活动），并且在此对象的独特现实性方式中去研究和评价这一对象。


   



   



  第四编 判断的本质在于对象所要求的心理主体的行为（泰奥多尔·里普斯）


  


  第一章 在其发展历史中介绍这一学说


  
 

  


  冯特在获取判断之际，提出了先行的分析作用，认为原初判断就在于这种分析作用1。如若可以预先把里普斯的判断理论理解为冯特理论的对立面，那就可以说，里普斯把判断看作“行为”、追寻逻辑学原始判断的行为。设若这能带来有意义的时空规定性，那么逻辑学判断就必定在某个东西的中间（zwischen）、被上述两种理论把握为判断的东西中间。可是，逻辑学判断既不在分析作用和认可行为的中间，也不绝不在心理过程的层面上。正好相反，逻辑学判断是超越的（transzendent），并且在“意义”的领域。研究里普斯的判断理论是有趣的，因为我们会看到他观点的发展：不断前进深入构造和深化，即使从原则上放弃前期立场，也毫不畏惧。


  于是，这也许意味着，现在不能再把里普斯看作“心理学家”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对思想规律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看法现在已被遗弃。例如，胡塞尔2为了抵制里普斯的逻辑学，曾给予此种看法一种合法基础。


  不过，里普斯的逻辑学还是没有克服心理学主义。若要保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那就要呈现出心理学主义思想方式的深入运作，而且要在逻辑学的另一分支领域，即“思想规律”的领域中呈现。


  里普斯观点的转变（Umbildung），虽然旨在消除心理学主义的谬误，可是并没有实现其目标。即使如此，我们也还要关注其转变，因为此转变确实引起了判断规定方面的深化。由于他对判断的语言表达在前期和后期是同一的，而其含义却不同，所以形势就更显急迫。


  一边展现里普斯理论的发展过程，一边描述他对自己的批判，就我们的批判立场而言，这是多余的。


  在有待追问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对冯特逻辑学的批判性阐释3和《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实》4。依据上述批判性文章的一个注释，《心灵生活的基本事实》包含他的《详加阐述的认识论上的信念》5


  第二阶段扩展到《逻辑学的基本特征》6和《客观判断中的主观范畴》7一文。


  第三阶段始于《心理学入门》8，不仅包括该书的后续版本，而且包括一些单独的富有价值的研究9。


   



  第一发展阶段


  






  第1节 哲学与逻辑学


  



  若要处在里普斯10赋予逻辑学判断的那种核心位置上，那就要简要说出逻辑学和哲学的关系。里普斯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同时探讨逻辑学（形式的）和认识论，只有这样逻辑学才不至总被人们说成是无成果的。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在广义上理解逻辑学。于是，逻辑学的特征依赖于对一般哲学的把握。


  不同于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家的特征似乎是：他们总是首先把科学本身搞成疑难。什么是哲学？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门科学相比，哲学的任务何在？绝对有必要转换作为科学的哲学的原初概念。这里要注意两个角度。此概念所划定的领域必定是独特的，并且此领域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讨论方法；而且这个新概念研究的乃是一向被人们看作哲学的原初科学。“作为精神科学或内在经验的科学”的哲学定义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11。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都基于内在经验。“它们的对象是各种表象、感受和意愿行为……”12。


  于是，只有两种包罗万象的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内在经验的科学和外在经验的科学。在哲学诸科学的范围内，“心理学，研究一般心灵生活的活动，及其要素和普遍规律的心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是其它所有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着重号为作者所加）13。因而，逻辑学是一门心理学的科学，这一点里普斯明确说过14。为了与这种观点保持一致，里普斯坚决反对以下论断：逻辑学探讨的乃是思想的规范化规律、思想应该遵循的那些东西15。


  思想的合规律性并不是“依据规律的”，像民法的应当那样，毋宁说是“物理学上的”，确切而言，就是物理上的事实，只要这些事实的运作并不依据外在于它们的规范（Normen），而是依据那些在自然中存在的、似乎本就存在的规律（Gesetze）。也就是说，逻辑学与思想的“自然规律”有关。逻辑学要么是“思想的物理学，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6。逻辑学的任务是，把那些最终的要素和包罗万象的规律清理出来。逻辑学中不能有任何假言的设定、任何“捉迷藏游戏”。思想内容必须极其清晰且极其完整地成为我们直接意识的对象。“认识过程”是“直接可通达的”17。因此，逻辑学是一门内在经验的科学，并且是一门通向认识事实的特殊的内在经验科学。里普斯认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洛克、休谟、詹姆斯·密尔，包括康德，都作了“开创性的贡献”18。


   



  第2节 判断与判断结构


  



  如此规定的逻辑学的主题无非是：“与某些联结相连的、只应这样不应别样设想的”意识19。里普斯认为，这种意识就是判断。


  通往这种定义的道路开始于统觉概念。统觉把心灵生活中的诸表象指派到统觉的“场所”。先前仅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借助统觉完整且主动地具有了。而且在判断中似乎只能有如下作用：把一个表象纳入另一个整体中。


  于是，里普斯认为，统觉与判断讲的乃是一回事，只是用词不同。


  所谓纳入（Einordnung），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活动。首先，那些关于对象、状态和事件的表象被指定了这样一个位置，这是它们在其余的对象、状态和事件之体系中所必然占据的位置。然后，要把诸表象带向“概念”，即我们制作出这些表象与那种“致力于记录、概览和传播思想内容的语言标志系统”的联系20。判断活动（Urteilen）也许就意味着这两种纳入活动。里普斯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也有表象的组合排列（Zusammenordnung），却并不熟悉对象的名称。哪里不缺乏这些概念（名称），哪里就会出现进一步的认知行为，以便进行表象之归类（Zuordnung），也就是进行原初的判断21。


  也就是说，里普斯把判断界定为“构建着我们全部知识、认识和意见的那些简单的心灵行为”22。与单独的表象相对立，认知（Wissen）是对“判断”的一种特殊且恰当的新刻画。这个特殊的东西有待深入探讨。


  统觉，作为“场所之指派”，乃是一种认可，因而判断也是一种认可。判断中被认可的乃是我们并非任意而为的东西；我并不只是在意识整体的某个场所体验到表象，毋宁说，还有某个独特的东西携同出现：应当如此存在之意识（das Bewusstsein des Soseinsollens）。我意识到，“我的心灵行为或体验具有客观意义，并非单纯存在（sei），而是有效（gelte）”23。


  因而，有效性意识与单纯统觉相对立，并且有效性意识是新东西。有效性意识随处出现，也会出现在单独的表象中，即原初的特殊感受。它一出现，判断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里普斯认为，“有效性”、“客观含义”和“现实性”这些表达的含义相同。也可以把判断改写作“现实性”之意识。


  我们来追问这一意识的本性。现实的东西乃是应当如此存在的东西。例如，我正在听一个声音，并且我想让它滑向另一个声音，“这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每当心灵过程陷入对立面之际，这种感觉就会浮现”24。在一个仅仅被设想的（vorgestellt）声音那里，我反倒可以轻易地实现一个声音向另一个声音的滑入（Hinübergleiten）。在首次尝试中，里普斯借助被听到的声音把延滞感（Gehemmtsein）解释为一个对立面，并且此对立面处在“我的自由的主体表象与强大而陌生的客观的东西之间”25。强迫感出现了，它乃是区分现实存在和被设想存在的标准。并且这样的话，现实性意识的本性，判断的本性，就在那种强迫感、那种费力之感觉中被澄清了。里普斯更加具体地刻画着这种对立的感觉：“在此对立的感觉中，有一种互相作用通往我们的意识。这种互相作用乃是，我们自由的心灵生活和那种从边缘而来而后进入生活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26。


  里普斯在批判冯特逻辑学之际，却与冯特对判断两大组成部分的刻画保持一致。冯特把主词规定为“被思想的恒定概念”，并且把谓词刻画为“可变的表象”。里普斯只不过想把这些规定和刻画在逻辑学上做得更深入些。谓词只是作判断所朝向的东西，主词是实施判断的场所；主词是“恒定持存的东西”27。要这样阐释主词和谓词的关系：逻辑主词乃是“我能够有意识地设想谓词内容所需的”条件28。


   



  第3节 判断形式


  



  判断是现实性之意识。因而，判断形式必定建基于这一意识的某种样式，确切而言，建基于这一意识彼此不同的产生方式。


  强迫感主要是由感受造成的。也就是说，被感受到的东西首先是现实的。但它仅仅跟随着再现的表象。许久以后我还可以谈论听过的声音，它曾经是现实的。我现在还可以如何断言呢？例如上述声音之回忆表象如何成了强迫感？借助这一回忆表象，这一强迫感可以再现出来吗？由于所有表象在所有情况下，由于它们可回溯到感受的最终基础上，都要为此强迫感负责。这是不对的。因而强迫感的出现依赖某些条件。我从记忆中唤出来的那个声音，并不是作为声音而拥有强迫感，毋宁说必须在这种条件下：在“思想中”，在特定的时空联系中，我把此声音归入其它的表象内容中。这一声音的现实性并不是被绝对赋予的，毋宁说仅当它进入我的表象世界的某个位置，它才具有现实性。


  强迫性力量始于这些联系。


  在感知判断中，现实性之意识直接从感受的基础上产生，它的“位置”是绝对的。而反思判断却是一个再现过程，此再现过程“汇入现实性意识的产生中”29。它的位置在思想中，是相对的。


  必须把有条件的判断（反思判断）和假言判断区分开。假言判断的存在不是因为条件被满足，而是当条件被满足时，它存在。“如果存在太阳居民，那么一定和我们长得不一样”，这个判断中也可以遇到现实性意识。这是因为：只要我思想并且经常思想前件，那么后件对我而言就具有现实性之含义。不过，假言判断中的这种有效性意识不稳定且不持久。如果我能确定这一条件，那么“这种现实性意识就会落空”30。于是，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前件之表象若要拥有现实性意识，那就要依据其它表象。而其它表象是否拥有现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这一表象联结之系统只有在感知判断的绝对场所才能获取最终的支点。


  据此，我的感受的联想性关联的含义和必然性也得以澄清。如若缺乏此联想性关联，那么所有过去的经验就都变成虚幻了。“我的此时此刻（mein Jetzt und Hier）乃是一切现实性，也就是一切认识的最终枢纽（Angelpunkt）”31。


  任何联想，只要它承载着一种表象之必然性，都有“潜质”（Zeug）成为判断。如若一种必然性断定了与之对立的联想，那么在此必然性中就会有一种有效的肯定判断居于支配地位。任何判断都来自这样的争斗，来自对立联想之间的“互相作用”。因而，任何判断都有肯定和否定两重因素，即在此争斗中胜利的一方和被压制的一方，分别是肯定的和否定的。把“有阔叶”（Blätterhaben）“添加给”橡树之表象，这是肯定性因素。“有针叶”（Nadelhaben），乃是对肯定因素（“有阔叶”）的压制，借助肯定因素，里普斯把“有针叶”称作否定因素。肯定性因素不容许否定性因素立于己侧，这是一种“源初表象的事实”32。与此事实一同得出的还有：表象对立面的现成存在、一般的心理学事实。任何思想必然性都是“心理学事实的产物”33。否定判断只想事后说，肯定性因素不容否定性因素立于其侧。否定判断不是肯定判断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东西，它仅仅是肯定判断本身的否定方面34。它的认识价值建基于对立的事实。如果我说，爱国心不是蓝色的，这就是一个无价值的判断。——若我说，玫瑰不是蓝色的，只要颜色本身适宜于玫瑰，这种情形就和以上判断不大一样，而通过以上判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蓝色不被可能的颜色所兼容。


   



  第二发展阶段


   



  在探讨逻辑学疑难时，我们刚才遇到了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姿态。在我们所标识的第二阶段，这一姿态也不会消失。而且休谟的影响还会于此映入眼帘。于是，在此谈论第二个发展阶段，似乎并不恰当。必须承认：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进展，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进展，两种进展不是同等重要的。这里究竟有没有一种进展？当然有进展，因为逻辑学疑难开始得到更为深入和宽广的探讨。在新的探讨中，我们将遇到已经熟悉的观点，好些疑难在第一阶段根本未触及；而且不容忽视的还有：这些观点的极端心理学主义措辞明显退却了。


  于是，对第二发展阶段的设定是恰当的，只要人们不在彻底转变的意义上去理解“发展“之表达。


   



  第1节 判断与判断结构


  



  与前一阶段一样，逻辑学依然被认为是“心理学的学科，因而可以肯定地说，认识只在心灵中发生，在认识中得以实行的思想是一种心理发生”35。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如何区分，里普斯当然给出了明确的区分标准，即客体性，“被客体所规定的存在”36。因而，判断是“在表象中借助被表象的客体而必然存在的”意识37。判断可以简要刻画为“真理之意识”。因而“真理”绝不可能是判断的谓词38。


  里普斯同时注意到，他的定义与那种一贯的设定保持一致，即：可以把判断表述为要么真要么假的东西（！）。


  在《逻辑学》中，里普斯对形式判断与质料判断作了基本区分39，这有助于认识谓词自身的价值。


  形式知识与质料知识的区别在于：形式知识中的必然性意识仅仅涉及意识对象，而不考虑这一意识对象是否客观现实地存在。因而，形式判断的客观必然性与“无条件的表象之必然性”是一回事。当我设想一个三角形时，我必定总是这样设想：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形式判断的这一客观必然性还有待更加确切地规定。P归属S之客观必然性说的并不是这种不可能性：不能放弃P之表象而去表象S。也就是说，我可以单独表象S。毋宁说，这一必然性在于：如若我要把P归属给S，那么就不能用非P代替P。同样，在质料判断的客观必然性中，也并不是不能单独表象S，而是说不能用非P替代P：否则就会把S转变为一个非现实的东西了。我可以轻易地设想：人是不死的，而此处的谓词并不牵涉客观现实的人，即在经验中呈现出来的有死的人。因而思想必然性或逻辑必然性具有双重性：（在形式判断中）表象P决不可替换，因为：一旦替换的话，表象S的现实性就会消失。


  现在可以对谓词作详细规定：谓词处在某个主词的预设之下，并且不可用它的对立表象去替换它。此不可替换的“思想联系”并没有牵涉作为主词的主词40。


  主词和谓词是判断所特有的内容要素。于是，系词不是判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至少不是统一的组成部分。如若还要一起表象主词与谓词的表象交织物中的诸联系，如时空联系，那么这些联系就不是必然的了。一个人想到，世界的合目的性要求上帝存在；但他并没有想到合目的性与上帝之间的任何联系。在合目的性的基础上去“要求”上帝的存在，这里也许会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不过，这是一种普遍的联系，即“谓词内容对主词内容的归属关系”41。这是对任何判断的要求。“在判断之意识中，同样存在判断之行为”。这一普遍联系只能被刻画为系词。而系词并不是内容要素，也许系词是判断的第三个必然的组成部分。


   



  第2节 判断形式


  



  真正的（“逻辑的”）判断，即“完善”的判断，乃是那种排除任何对立的表象联结的肯定判断。于是，否定判断就与那种意识含义相同，即：不可把非P归属给S。否定判断是肯定判断的反面。从根本上看，肯定和否定（Bejahung und Verneinung）无非是意识到了“同一心理事实的两个彼此不同的方面”42。这一心理事实本身只能是肯定的，即它是对象联系的纯粹被给予性，同时这些对象联系必定把表象过程引向某个方向。由于这一表象过程始终具有转引作用，所以，若要考察这一表象过程，那就要依据那个作为转向的对立面。肯定是真理之意识，是判断之“完成”；否定非真理之意识，是“对立判断之完成”43。


  实存判断之疑难44没有给里普斯带来任何困难。实存判断的本质在意识中，受制于现有对象的必然性，同时不受主词之预设的约束。因而，实存判断是无主词的判断，是对谓词的直接且不受限制的认可（Anerkennung）。在实存判断中，“原始的质料认识”得以构成。也就是说，虽然它缺乏主词，但不能否认它具有判断之特性。它像任何判断一样，确实决断着存在和不存在（Sein und Nichtsein）。有人认为，实存判断中的现实性就是判断谓词的存在；里普斯坚决反对这种看法45。因为客观现实性不可能是判断谓词的对象或组成部分；现实性只能刻画出我们在判断中如何面对谓词的“方式”。在判断的语言表达中、在句子中，存在很可能被“说出来”；不过，在句子中，我们只与词语联结有关，与逻辑区分无关（即里普斯所说的心理现实性，由于认可仅仅指向这些现实性）。


  对于感知行为和回忆行为所包含的那些实存判断而言，只要它们的对象汇合到一种关联中，它们的原始特征就丢失了。如若这一关联被看作包罗万象的、唯一的，并且是总体性，那么人们就可最终通达“绝对的实存判断”46。原始的实存判断与上述绝对的实存判断之间还有许多随意的段落。最后，任何对象都被列入某一关联中，并且由此关联而获得其关联点，即主词。离纯粹的实存判断最近的是那种将其对象纳入普遍却未经规定的关联中的东西。至此谈论的是非人称判断。“下雨”（Es regnet）这个判断就把雨带入了一种多多少少被确切地规定了的时空性或因果性的关联中。因而，非人称判断就是这些“主词未经规定的”判断47。


  通过推论判断之样式，里普斯前进到假言判断的本质。推论判断（Folgerungsurteil）具有一个特性：意识依附于它。推论判断由某些别的判断推导出来。推导出来的判断叫作作说明的判断或前提；从前提到结果判断的过渡，这就是推理（Schluss）。任何推论判断都隐含着一个推理。推论判断不仅意识到了主词与谓词之关系，而且进一步意识到，这一联系是合规律的，是原因与结果之关联。


  在假言判断中，作说明的判断的“此”（da）转变成一个具有疑难的“如若”（falls）48；于是，结果判断也不再能够“实际完成了”。因此，在假言判断中，始终只存在这种意识，即“必然设想某个东西”之意识，如若某个东西还可以其它方式被设想。在心理学上出现的是这种合规律性，即：一个判断完成之际，另一个判断“同样”可以完成。


  不过，这一合规律性只能通达如下意识：假言判断只能以此方式完成：追求一种“尝试性的实现活动”；当我设想前提时，我必定会设想到结果判断。这种具有牵涉作用的思想过程通常使人有机会“常识性地”实现前提。假言判断本身，无法发现这种机会；因而，假言判断本身作为“意义判断”在其含义内容中始终是无法完成的。如若这一实现活动想成功，那么就只能在作为“意识之代表”的句子判断中；也许只需把意识或词语带入某种句型中。


  句子判断对于意义判断的代表性作用，里普斯解释说：心理要素的互相作用以此方式并不是种类不同的，当这些要素没有被完全意识到，而只是部分地，甚至完全没有被意识到（！），却被给出之际。应用到这一判断上，这就意味着：主词之表象对谓词之表象在心理作用，即要求此作用的心理事实始终是可能的，即使没有充分明确地意识到含义表象的意识变化。可以把必然联系与那些有关含义之表象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而后意识之必然性就会把这些词语联系当作其出发点。在里普斯看来，假言判断是这样形成的：它作为句子判断只能在心理上得到实现。


   



  第3节 判断基础与思想规律49


  



  关于判断基础，可以说出三种：首先，主词始终是谓词的基础，由于谓词依赖主词，谓词可以且应当被带入与主词的联系中。其次，在推论判断中，前提是结果判断的基础。最后，要考察判断本身完成的基础。此基础有两种：经验，以及精神的合规律性。这些基础“使诸表象内容能够适用于其它的主词或谓词”50。这里说的经验，乃是意识中被给予性的经验，完全就一般的意义而言。意识中的这一存在使某一表象或表象条件成为必然的。判断的直接基础是感知，间接基础是对象的曾在（回忆）或者对象之联结（联想）。这些如此这般被解释的判断可以概括为后天的判断。那就必定存在先天的判断，用以支撑那些“不依赖精神中经验的对象”51。精神中先天的东西，确切而言，就是精神本身（selbst），也就是其本己的合规律性。“精神活动”52不仅存在于感知、联想和经验内容之回忆中，而且也和判断一同存在；因而，不能仅仅谈论后天的判断。


  精神的合规律性无非是思想发生的“稳定性或次序性”53，也就是这一事实：在相同条件下，必定思想相同的东西，并且意识中相同的原因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是精神的基本规律，并且就是它的唯一规律。与此相反，传统的思想规律不过是同义反复。


  为了举出一例，我们考察思想规律在经验判断上的应用。此规律意味着：在经验的基础上，一个对象不能一方面促使表象的完成，另一方面又“放弃”（unterlassen）这种促使54。经验用法中的思想规律乃是“因果规律”。由于一个对象被设想了，所以另一个对象也必须被设想，此种“逻辑强迫”是由经验之联想引起的（！）55。


   



  第三发展阶段


   



  最后勾画出来的“思想规律”之疑难清楚地表明了“心理学分析艺术大师”休谟的决定性影响56。在上述前言中，里普斯提出如下问题：在认识论领域休谟和康德究竟谁是“更为伟大的发现者”？他们两位当中哪一位最值得我们学习？不过，里普斯更相信他的预言：“人们现在还习惯于显而易见之要求下作判断，但人们终将超越这一点，并且以其它方式作判断”57。


  里普斯后来的发展道路表明，预言不是哲学家的事情。因为在作出上述格言的五年之后，休谟就在原则上被放弃了。但在这一点上同时也显示出相对于先前错误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无偏无私。


   



  第1节 判断、对象与要求


  



  在《心灵生活的基本事实》中，就像在《逻辑学》中一样，判断被定义为：借助对象而必然存在于表象中的意识，即现实性且有效性之意识。在《心理学入门》中，里普斯写道：“任何有效性之意识都是判断，任何对象之意识都是判断”58。


  字面上的一致性隐藏着含义上的巨大差异。如若我们搞清楚新的对象概念，那就可以马上搞清楚这一含义上的差异。在《逻辑学》中，意识之对象是需要的，在同一意义上，内容和对象也是需要的59。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心理学入门》中确定了内容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对立”60，而且此对立极其根本，以至后来所有心理学都要仰仗它的认可与规定。内容被感受，被感知，被表象，而对象却被思想。对象是被意识的东西，我“有意识地体验着”61它的对立面；对象是被统觉到的东西，它的对立面乃是单纯被觉知到的东西（das Apperzipierte），即内容。与我对立着的对象，在我之中（in mir），对我而言（für mich）而存在。


  当我谈论、判断以及思念我的朋友时，他的图像肯定会出现在我的心灵。不过，我并非针对此图像而作判断，也并非怀念此图像（由于它就在面前），毋宁说：似乎所有这些行为都“穿越”了这一图像，即表象内容，并且通达了在其存在方面完全与此内容不同的作为对象的朋友，这就是被意指的东西。那一内容，那一图像，为“代表”或象征，向我呈现出我真正意指的东西。当我考察一个立方体时，现实被感知到的东西，即原本的意识内容是某种平面的东西；而我所思想的对象却是三维立体的。里普斯使用？[image: tu1]这个符号更清楚地解说了这种对立关系（Gegensatz）。这个符号在性质上与复合数字领域的数字毫不相同，它的平方等于-1。对象与“所有心理的东西绝对对立”62。如若人们把心理学上“发生的东西”和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混为一谈，那么他就是“心理学家”63。


  对象意识（Gegenstandsbewusstsein），一种“独特的新的意识体验”，在感受内容的材料方面可以拥有双重方向。对象意识可以穿越感受内容，进而通达被意指的对象，或者把作为图像的内容本身加工成对象。对象世界是独特的世界。“究竟是在感受内容或感知内容中，还是在单纯的表象内容中去思想对象，被思想的对象并不依赖这些”64。借助这一“自在”（In-sich-selbst-sein），对象随着一种“要求”呈现在我们面前。


  随着要求（Forderung）65概念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乃是判断理论中第二个重要的东西。


  要求之思想作为判断理论的概念，就像心理学的概念一样，十分重要。一个对象作要求，这意味着，此对象要求被认可；作要求之特性乃是作为事实的事实所承载的东西；这一事实的现实性意识是其作要求之意识。对象作要求，只有这一点改写着事实性。与前期的观点完全相反，里普斯现在明确地注意到：要求作必然的认可，这一意识“不是强迫性”（Nötigung）66。此强迫性乃是心理学上的东西，而作要求是逻辑学概念。如若我不情愿认可这种逻辑上的要求，那就很可能出现一种心理学上的强迫性；不过，下一次我的心理学上的意识状况就会变得乐于认可逻辑学上的要求。这一次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心理学的要素。对象，作为仅仅被思想的东西，它“并不会造成心理上的影响，也不会接受心理学上的影响，毋宁说此对象（只是）作要求”67。


  对象作要求，并且这些要求被断定，这些可以简要刻画为“有效性”68。在对象之意识中，思想在把握中越出自身，进而指向了某个不在意识中却对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意识有能力做这件独特的事情：“超越自己这一方面”。我的作要求的意识并不是作要求本身，毋宁说是我的作要求的体验。


  于是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一点可以理解了：判断之为有效性之意识，此定义现在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有效性之意识是被要求之意识（Bewusstseins des Gefordertwerden）。里普斯现在谈论的不再是唤起诸表象的“强迫感”，不再是存在于表象联结中并且引发“有效性”意识的“强迫性力量”。现在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认识有效和必然性的心理学事实。现在，有效等同于作要求，即对象和对象之诸规定性之间的互相归属，因而完全不同于心理学上的互相强迫。


  “判断的对象在判断中被思想，但此对象的诸种要求不能被思想，只能被体验”69。例如，我当下感受到的兴趣，就是被体验到的。玫瑰花这一对象要求把它思想成红色的，这一要求不能被思想，只能被体验。要求之意识乃是要求体验。“我对此体验的回应是对要求的认可，或者是作判断的行为”70。我“聆听”到要求的某种“呼声”，并且这一“聆听”在我之中（in mir）。紧随着这一聆听出现了我的认可、我的肯定。要求必须在对象那里实施，但此要求不是对象，也不是部分对象，毋宁说是某个“对象性的东西”。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更确切地洞察判断行为的本质。我们行进在那条被纳入“基本事实”的道路上，并且把统觉当作出发点。在那里，人们认为，统觉在意识内容的领域指引着场所。由于引入了上述对象概念，这里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注意到那些现成的被觉知到的意识内容，当这种注意力的内在转向活动完成之际，出现了那种“素朴的思想行为”。在内容中被展示出来的对象，如若我已经通达了它，那么它对我而言就是对象，我意向着（intendieren）它，意指着它。从这一单纯的意指，即从某种点性的东西出发，真正的思想活动之为线性的东西继续前进：我探寻对象，并且反思对象。这一思想活动不同于那种在素朴的思想行为中完成的作转向的活动，这一思想活动仿佛是注意力的更高阶段。里普斯称之为“统觉性活动”。这一思想活动，作为对对象的探寻，在对对象的应答中，也就是在真正的判断行为中，得以再次完成。这一应答告诉我，对象提出了哪些要求。判断是对这一要求的意识：“存在某个东西，它不是我的，而是对象的”71。作判断与认可或否认之认可恰好是一回事。什么被认可了，什么就是对象的诸种要求。


  这一认可同样也是点性的，“咔嗒”一次性的行为。在此事情上，里普斯评注说：被认可或被否认的东西被称之为“判断”，这一被认可的东西与迈农的“客观的东西”含义相同72。对此，人们可以说，它有效，或者，它无效。同样地，判断也在判断活动的意义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那种“判断”的“判定”的意义上是有效的。只是对这种判定才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判断，也可称之为错的。在其有效性要求方面，判断不能出错；能出错的只能是“我”。被把握为认可行为的判断也和“共同的语言用法”相一致。“判断，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可借以证实自我的东西”73。


   



  第2节 判断结构与判断形式


  



  依据那些现在被纳入判断理论中的新概念，从现在起，作要求的东西被规定为判断的主词。于是，谓词必定是“应主词之要求，在思想上有待添加出来的东西”74。有人认为，判断的组成部分主词与谓词乃至系词，现成存在于任何判断中。里普斯认为，这是错误的。在此问题上，他依旧恪守从前的立场。在一个简单的性质判断中并不存在主词和谓词的“对立”（Gegensatz）。性质判断是一种认可，被设想的东西就是被规定的东西。性质上的规定性对自己也作要求75。这一判断的语言形式是命名（Benennung）。


  前文76把实存判断刻画为主词判断，并且同时强调，此处存在的不能是谓词。现在完全放弃了这一说法。在实存判断中，“在性质上被规定的对象正是作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主词；具体存在（Dasein）或被设想到的东西乃是谓词”77。


  不过，在此判断中，如同在纯粹关系判断中，缺乏谓词对象。当互相联系着的对象的诸方式，例如同一，被要求之际，缺乏的却不是谓词，即联系的方式，毋宁说缺乏的是对象乃至系词。也就是说，里普斯并没有把纯粹关系看作对象。


  只有当主词对象和谓词对象在同一个判断中对立出现时，譬如在互相归属的判断中，系词才会出现。在此判断中，相关对象被要求以某种方式归属另一个东西。这棵树位于房子旁边，系词也许就是这里的“在……旁边”（neben）78。


  系词也可采用另一意义，即“关系之有效性”。这一“有效性”把主词和谓词“合乎逻辑地”系在一起79。“这棵树位于房子旁边”，在此判断中，房子一定是“在树之外，在思想上添加出来的东西”80。


  前文附带评注说，里普斯没有把这一联系（Beziehung）看作对象。在逻辑学的诸种关系的显著含义那里，我们有兴趣了解，里普斯究竟如何解释关系判断81。在上述判断中，即在同一判断中，差异判断和相似性判断中，都牵涉到“精神中的一种互相归属关系”。人们要求某种“共同思想的方式，一种完全或部分或渐进的“对思想行为的掩盖”（！）。譬如在同一性判断中，我有这种意识：诸对象（！）要求，把它们在之中被思想的思想行为替换为另一种，或者把两个思想对象思想成一个。差异判断是这一意识：必须以特殊的思想行为去思想各种对象。


  类似地，里普斯也阐释了数量判断。


   



  第二章 批判性评论


  
 

  


  在作批判前，有必要搞清楚如下问题：里普斯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的前期观点需要修改？还有：究竟是哪个地方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是进步吗？为什么？


  在他思想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普斯都把判断解释为有效性-现实性意识。判断乃是这一事实：我意识到一种现实性。在任何措辞中，被意识到的行为（der Akt des Bewusstwerdens）始终被当作判断的构成要素。即使有区别，区别也只在于，意识，即认可行为所涉及的东西。某物被认作有效，依据这一确认过程，总能得出另一意义上的“有效”。


  在前两个阶段，我们遇到了，作为有效性材料的认识事实，即诸表象和诸表象联结。在与心理的表象活动的对立中，意识认识到自身。一起出现和互相联结，仿佛是诸表象的联结。把这些表象分解开，并且让它们和其它成分联结起来，意识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进行认识的心理自我在一种阻抗感（Widerstandsgefühl）中体验到这一无力状态；此阻抗感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种强迫感，去认可那种强加的表象联结。这一必然性，像在实存判断一样，甚至可以开始于一个单独的表象。在否定判断中，诸表象的圆圈，与表象复合体所断定的东西，这二者看起来互相对立。每一表象事实，同时也是心理上实在的，在此的且肯定性的东西。否定判断只能是这一事实的另一种表达：肯定的表象连接（Verknüpfungen）克服了另一种尝试过的联结（Verbindung），并且由此断定了自身。否定判断缺乏任何独立的特性。哪里有诸表象的此种争斗并且表象可以得到实现，哪里就会有产生有效性意识。在假言判断中，如果前件在心理上没有实现，那么后件，即前件在心理上所要求的东西，也无法实现。仅当前件发生了，后件才会必然地进入具体存在（Dasein），现实性意识也才必然存在。


  由此感觉主义和心理学主义的思想方式出发，里普斯也解释了他的这一观点：许多判断缺乏系词。这是由于：主词对象和谓词对象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以可设想的的时空性方式给出。例如这一判断：树位于房子旁边82。


  里普斯还认识到系词的另一概念，即谓词归属主词这一“逻辑联系”。这我们后面再探讨83。与意识对立出现的有效的东西，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清楚地摆置出来。这一“有效”说的是什么，也不难认识。这一层面上的有效意味着：唤起心理的强迫感（Nötigung），在进行认识的自我中引起一种强迫感（Zwangsgefühl）。有效是心理事实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是“逻辑（即心理的）强迫（Zwang）”。


  里普斯思想的改变（Umbildung）如何由此而发生？伴随着认可行为的意识，指涉的并不是心理事件、表象过程，毋宁说是表象内容所意指的东西、那个被思想的东西，即对象。对象的世界处在心理的东西之外，因而并不以心理的方式发挥作用。在引入对象概念后，心理强迫意义上的有效概念失败了。


  对象并不发挥作用，而是作要求，要求被认可，也就是说，对象是事实上的。有效，如今意味着：合理地坚持要求。这些要求本身却不被思考，也就是说，对象再次被“体验”。对此体验，“我的回应”是，认可这一要求，这是判断的原本行为。


  由于对象概念的出现，有效性概念就势必发生转变（Umbildung），于是判断的定义就肯定远离了心理学的领域，并且靠近了逻辑学所要求的形式。这一进步固然不可否认。不过，在关键点上，它作为认可行为，原则上仍旧处在心理学中。这一行为乃是“我的”回应，我对那一要求体验的回应。这一体验本身乃是我的自我的一种规定性，这一行为被刻画为心理活动的、现实性的“咔嗒一次性”（Einschnappen）。


  但是，里普斯让我们停在此处。对象并不向这个或那个个体的自我作要求，而是向一般意识作要求。要区分心理学的双重概念。一般而言，里普斯把心理学理解为“自我经验的一般科学”84。这一自我经验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直接的。


  间接自我经验的科学就是众所周知的经验心理学。它考察意识之体验，即意识在个体中如何发生。就这样，经验心理学超出了直接经验。经验心理学的对象是“现实的自我”、心灵，只要此心灵具有意识之体验。“具有”要在“内在固有”（inhaerieren）的意义上去理解，不可把它与意识内容之“具有某个东西”混为一谈。相反，直接自我经验的科学考察的乃是纯粹的意识体验本身。


  当我转向对象世界之际，我也就同时阻止了我的个体的自我；此时“在我之中起作用的乃是纯粹的自我”85。判断要求绝对有效性，这是因为判断始于对象。纯粹自我作判断。


  借助经验心理学，同样不能获得思想规律，因为思想规律的普遍有效性并不建基于归纳。逻辑学规范并不传达心理事实，毋宁说表达意识之体验：“逻辑学是情感丰富的（lyrisch）”86。就像我的感受和意愿无法找到，只能体验一样，思想规律也只能体验。在体验思想规律时，同时给出了对超个体、超时间的自我的体验87。个体的自我，在特定的场所上，是超个体的东西88。对象要求被思想，而这一要求牵涉着一般意识。对象的现实性，就在于对象被思想。我满足对象的要求，也要遵循着绝对自我的规律去思想。在此思想中，我应对象的要求而进行体验，并且获得了现实性知识。不同于我的对象之要求是，我，“超越自我的思想行为的我，如何成为内在自我的诸种方式”89。


  由此出发，也许可以理解这一应答，即关于绝对自我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应答。


  超个体的自我“要么在我们中，要么对我们而言是内在的；然而，不在我们中，毋宁说，对我们而言，它是超越的……它在我们中，但我们却不是它。正因为我们不是它，我们才应该是它”90。


  绝对自我把所有对象纳入自身中，如若没有这些对象，那么绝对自我就只是一个“抽象物”。在绝对自我、“绝对现实的东西”、“纯粹活动”之外，无物存在。绝对自我，在无数的行为中，设置对象，并且把自身对象化到个体的自我中。“诸种对象化之一，我可以直接认识，这便是我。由于我精神的不可进一步回溯的机制，我无法认识其它的对象化。这就是其它个体的诸自我。此外我并不知道，一个个体的自我还能是什么；也许是太阳系，也许是每个细胞，也就是说，那个作为太阳系或细胞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东西”91。


  里普斯把他的这一立场刻画为“客观唯心主义”。为了营救判断的普遍有效性乃至一般逻辑学，他引入了对象概念，于是进一步走向“一般意识”概念。在此概念上，容易想起康德。其实我们可以借助哲学史上从休谟到康德的线索去标识里普斯的发展过程92。是否在先验心理学或先验逻辑学的形态中转向了康德，此处按下不表。里普斯始终倾向于并且赞同“纯粹活动”，“现实性”，他并不是偶尔才使用“精神”一词。这些表明他有强烈的心理学倾向。在“一般意识”概念下，如李凯尔特哲学93所识的这一概念，也许人们无法寻找某种神秘的或心理的东西；于是，就容易看出里普斯的状况了。


  那么，问题在于：在里普斯的判断理论中，绝对自我概念能够从原则上改变某个东西吗？


  设若判断被置入先验哲学中，就像拉斯克94最近敏锐的目光所尝试的那样，那么里普斯的判断理论就不能再被质疑为心理学主义的理论了。如若且只要这样理解心理学主义——心理学主义把某种非逻辑的、实在的、心理学的要素带入运作之中，那么里普斯里普斯就始终是心理学家。他把认可行为看作逻辑判断的本质，并且由此基础出发去解决特殊的判断疑难。认可总是个体的事情，在时间性中被规定的行为、发生。


  设若没有个体，那就没有判断；因为那将导致，无人去作认可。绝对自我也是在个体中起作用。逻辑判断，对里普斯而言，始终与个体的行为相关。


  如若我们分析一下对象之设置和它对认识者要求的设置，那么还可以更清楚地明白：里普斯依然活动在心理学的范围内，尽管他作了很大转变。对象的要求，即被思想95，牵涉着我；我感觉到，我受到对象的规定96，因而一定要确定特殊的“对要求的感受”。里普斯把感受界定为“直接被体验到的自我的诸种规定性”97。在各种彼此不同的对象性意识那里，被引起的感受乃是“逻辑学感受”。对象的可能意识是必然性意识，是因果联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却刻画着“对象如何与我对立出现的种种方式，也就是对象如何规定我的种种方式”98。


  相反，里普斯想严格区分这一“逻辑学感受”和所谓的“心理学理智感受”。这些感受与诸要求相对立，表达了那种不同的、被修改的、本己的行为，并且构成了“逻辑感受的心理学对立面”99。“纯粹逻辑学”和这些感受无关。相反，逻辑感受建基于一种对立，即我与对象之划分。逻辑感受乃是“意识的征兆”，它意味着：某种陌生的东西进入了心理的生活关联中。纯粹逻辑学与自我的规定性真的无关，纯粹逻辑学与感受也没有关系。


  于是不难理解：“逻辑感受”和木制的铁差不多。这种东西无处寻觅。必须反驳下列观点：在进行认识的自我中，逻辑内容很可能会对这一自我的状态给予某种规定。当然另一个问题乃是，逻辑感受是否不属于心理学的范围，不同于“心理学的理智感受”。里普斯必定会作此区别，因为他认为，逻辑判断和自我相关，只有借助这一自我的行为，逻辑判断才是可能的。


  这一观点和以下内容紧密相关：与肯定判断相对立的否定判断的独立性和协同性，在此方面里普斯的看法不正确。任何要求都是某个自在的无条件的东西，并且作认可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Position）。由于判断始终都是这样的肯定行为，所以就其本性而言，任何判断都不缺乏立场特征。于是，“否定判断只不过是通过另一个东西对一个肯定判断作了否定”100。这就意味着：作为禁令(Gebote)的各种要求不能互相兼容，它们会互相否定。由此出现了否定的逻辑要求，即“逻辑禁令”。而对此禁令立场的认可就是否定判断。


  认可行为，在时间中出现，同样可以消失，作为肯定的或否定的行为和事实而消失。行为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认可行为也就不是否定的了，毋宁说，就是绝对的虚无。作为这一行为的判断，逻辑判断，我们只能推导出来，却不能见到具有这种性质的东西。行为绝不是判断出来的。


  于是就清楚了：里普斯的判断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处在逻辑学之外。


  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之区分本身尚不完善，因为否定判断的逻辑独立性显得极其微小。里普斯在一条冤枉路上获得这一区分：他探寻着判断所牵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到头来却是一些不能兼容并且互相否定的要求。毫无疑问，这是对前期极端心理学主义阶段101的怀念。在差异判断和数量判断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里普斯以心理学主义的方式考察判断。设若在差异判断中，诚如里普斯的要求，要以特殊的思想行为去思想对象，那么就绝不会有任何对差异的认识。即使我以特殊的方式思想a，也以特殊的方式思想b，可我还是不知道，这两者是彼此不同的。唯有同时举出二者，我才认识到它们是彼此不同的。我如何通达对差异的认识，我如何在作判断之际证实自己，逻辑学的判断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这是四棵树”在此数量判断中，我也不会实施四种思想行为。我在计数时证实自己，这固然不错。可是，结果表达何在？逻辑学家认为，这取决于此判断的意义；获取判断的心理学过程对逻辑学目的始终毫无意义。


  于是很显然，要求概念（Forderungsbegriff）依赖心理学的要素；我所要求的东西始终是某个行为、某个实行、某个在时间中运行着的发生。“要求”之说法，绝对远离纯粹逻辑学，因为它总是指向这一思想：要求（Forderung）牵涉着满足这一要求的某个人。这种满足立即就获得了一种活动的特性，一种由此而来的行动的特性；在里普斯那里，情形就是这样。逻辑判断的本质竟然在认可行为中，因而这样的判断理论从原则上看始终处于心理学的领域。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去洞察要求概念的不足。我们看看判断的组成部分。任何伟大阐释都不会满足于这一问题：里普斯究竟能否以推理的方式在判断中把主词和谓词乃至系词区分开。行为，这固然是判断中本质性的东西，它始终是某个绝对统一的东西、一个事实，——追问这一行为的主词立刻就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为了得出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区分”或“对立”，里普斯要借助判断所牵涉的东西。作要求者被规定为主词，即对象；“应主词的要求，在思想中添加出来的东西”102，被看作谓词。原来，被要求的乃是，务必在思想中添加某个东西，可是在思想中，它必定始终是封闭的、被思想到的东西。在思想上的添加中，显然某个东西被添加出来，而这就是谓词。尽管如此，若想在每个判断中都找到主词和谓词，那在里普斯看来就是错误的。他说，在其语言形式是命名的简单性质判断中，不能发现谓词。不过，任何判断都不缺少作为谓词对主词之归属103的系词。如若在上述判断中找不到谓词，那么又如何能找到作为关系的系词呢？主词和……之间？里普斯区分了谓词与谓词对象，这就加剧了眼下的不一致。在实存判断中，被要求的乃是“被设想的东西”（具体存在）。在关系判断“a等于b”中，某种联系、思想行为的某种实行方式，显现为谓词。也就是说，谓词处在上述判断中：必须设想，必须如此这般地思想。谓词的对立面，乃至作为直观联系的第二种意义下的系词，都缺乏。“这棵树位于房子旁边”，这一判断展现出这两者。树提出的要求，不光是设想树，而且还要让人携同设想和思想某个东西，即作为谓词对象的房子。


  依据里普斯的上述界定——谓词乃是在主词的要求下，被携同思想出来的东西，实存判断和关系判断都没有谓词。依据前文也可看出，里普斯在“a等于a`”的关系判断中，并没有把说出来的“相等”关系看作广义的逻辑学对象，而是把此关系看作一种联系（Beziehung），确切地说，一种联系活动（Beziehen）。


  这一判断理论的所有不平衡，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于具有心理学色彩的要求概念。


  要求概念给出了作要求者与被要求者的一种关系（Relation）。此关系的诸环节种类不同。对象，即作要求者，是某个非心理学的东西，被要求者是一种心理学过程，即思想。于是，里普斯从原则上把这条道路转移到对谓词以及主词-谓词关系，即系词作严格的逻辑规定。


  前文104强调，要求概念的引入在抵制极端心理学主义观点——“强迫”（Nötigung）——方面，固然是一种进步。不过，走出心理学且走进纯粹逻辑学领域，这种决定性的步伐终究没有迈出。逻辑判断的本质在于认可行为，即使这一观点也始终是心理学主义。


   



   



  第五编 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与纯粹逻辑学判断理论的展望


  


  第一章 批判性研究的成果


  
 

  


  把握任何作为提问的科学，都要依据其相应的对象领域。如若任何富有意义的提问本身，都是获得确定知识的首要且决定性起点，那么人们就务必搞清楚，这一“起点”有哪些基本要求。在任何提问中，都有某物被问及。被问及的东西，也就是问题的内容意义，它朝向一个对象。问题的意义势必面向一个对象；对此问题的回应乃是真实的知识，此对象乃是问题指向的对象。“这条二次曲线重几克”？严格看来，此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只要从这七个字里能想到某个东西；不过，在此意义上有争论。此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二次曲线作为曲线，其诸种构成性规定，以及它作为一般几何学对象，先天就排除了那种本质上适用于自然对象即“质料物体”的规定。此问题错看了几何学对象的本质，对此问题的任何回答，如若被当作可能的“知识”，都必须在原则上看作谬误，并且加以驳回。


  心理学主义也是一种提问，它身处逻辑学的领域，错看了逻辑学对象的本己现实性。这一规定还不足以说透心理学主义的本质。上述例子中，一个物理学问题，却在拷问一个数学对象。


  心理学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心理学提问拷问逻辑学对象。心理学主义不仅是拷问逻辑学对象的一个错误起点，而且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逻辑学的“现实性”。在心理学主义看来，逻辑学的现实性并不是心理事物之外的东西，毋宁说，逻辑学的现实性就是心理学的现实性！心理学主义对逻辑学对象的错看，不仅是由于心理学主义只在一个方面，按照一个次要事实的特征考察逻辑学对象；它对逻辑学对象的错看不是单纯的错看（Misskennen），毋宁说是根本性的不识（Nicht-Kennen）。


  只要确定了这一明显通往原则性因素的心理学主义概念，才能去评判，一个判断理论是否有资格伪装成逻辑学的判断理论。心理学主义是一种“怀疑认识之普遍有效性”1的理论；以此心理学主义概念，现在无法前进了。


  对诸种不同的判断理论的批判性审视，正如前文所作的那样，不仅证明了这些理论不能应用于逻辑学，而且表明，这些理论中的心理学主义各有特点。心理学主义内部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异（Abarten），这是因为在刻画判断过程时考察的好些“方面”呈现了出来，于是对判断本质的追问也就方向不一了。不过，这些彼此不同的判断理论，作为心理学主义，在对判断的一般观点上，本质上是一致的。判断是一种心理实在、心理过程、行为、活动，此活动隶属心理现实性的关联，它时而在此，时而不在此，在其运作中参杂着某种时间延续，并且引发着其它各种心理活动。


  心理学认识简单的和复合的过程以及心理要素（诸种感受）；组合而成的心理现实性就是由这些心理要素构建起来的。多数表象献身于判断以及某种秩序。


  现在的问题是：从原初的心理要素出发，如何通达判断中的表象划分环节？深入考察诸表象及其联结，可以发现联想与统觉之间的区分。借助统觉，判断过程表现出相似性；判断活动确实可以由统觉的基本特征即二重划分性推导出来。这是冯特的道路。


  但是，由统觉性精神表象活动的基本特征推导出判断，这是心理学主义。也就是说，在此推导中，必定会把判断看作心理实在；只有在时间性或至少时间中的现实性里，（判断的）产生和得出才有意义，才是可能的。


  若要研究判断活动的本质，大可不必追溯心理过程，判断由以产生的心理过程，研究的目光始终朝向判断活动本身。问题是：判断是由哪些判断行为组成的。人们后来发现，在作判断时，会发生一种对诸表象的等同设置；其次，作判断的主词把表象设置为现实的，最后在判断出现的多数情况下，对象表象和句子表象相连。但是，要在构成判断活动的诸种行为中寻找判断的本质，此种方法是心理学主义。如若这种提问真的可实施，那么必定会把判断理解成心理活动。


  人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提问中去接近判断疑难，而不必期望如下提问会给出一个答案：“思想的心理学发展史”，或者把判断活动分解成它的“逻辑学的划分行为”。如何给予心理对象的多样性以一种秩序？诸种心理活动中，哪些是独立且不可推导的？布伦塔诺说：这就是表象、判断和情感波动（Gemütsbewegung）。把判断刻画为心理现象的一种基本类型，这显然是心理学主义。布伦塔诺所作的对心理现象的分类最终也只能得到心理学主义，尽管包含好些正确的东西！以心理学途径发现的判断定义绝对是“猜想出来”的判断定义，而且有人想据此定义重塑逻辑学：由此可见栩栩如生的心理学主义。


  在作判断时，可给出诸表象的一种关联，这一心理学主义事实促使冯特，在讨论一般判断理论和呈现“逻辑形式”之前，首先就讨论了有关表象及其联结的发生学研究。判断中表象联结的事实也是以下研究的出发点：作判断的自我（Ich）面对表象联结采取何种姿态。这些联结引起了主体中的一种强迫感，此强迫感必须认可这些联结。而且这种心理上被强迫的认可（Zustimmung）被看作判断的本质。这种考察判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正确的思想，由于目光朝向了判断活动运作之际呈现出来的东西；因此，这一理论很容易接近对判断的一种逻辑学把握。似乎只需跳出实在心理的自身强迫、诸种联结和由之而来的对表象的强迫引发。人们认出了在判断中被想到的东西，即纯粹对象性的东西，它不再是心理的东西，也不是由心理的回应引起的。在表象联结处出现的对象和作判断的主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强迫的引发，而是具有要求的特征。尽管这是在本质上对判断理论的重塑和再造，可是，若说判断的本质在于对象对心理主体的要求行为，那就还是没有克服心理学主义。


  若要避开心理学主义的一切障碍，对判断作一种逻辑学的研究，那就必定不能再面向判断活动产生和组成的问题。逻辑学的判断理论，借助对心理现象的分类，无法前进一步；它同样不能通过考察主体对对象的态度而得到本质性的知识。只有就其本质识别了逻辑学判断，才能作出一种免受非议的考察。


  总是以时间性运作即活动（Tätigkeit）为特征的东西，必定处在纯粹逻辑学领域之外。


  判断疑难不在心理的东西中。


   



  第二章 对一种纯粹逻辑的判断理论的展望


  
 

  


  人们有时会说，心理学主义由于其相对主义后果最终是自相矛盾的。可是这不足以得出反对心理学主义的积极证明，即这样一个证明：心理事物之外，还有逻辑事物的领域。首先有必要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 ，在追问疑难之际，可以谈论“证明”（Beweis）。演绎意义上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前提（Obersatz）必定要事先包含有待证明的东西。人们充其量只能表明：如若没有预先设定逻辑事物本身，只是在要求中隐含地附带思想逻辑事物本身，那么对证明的要求就是自相矛盾的。不过，要在根本上注意：现实的东西（一切成为对象的东西，处在对象性可能性中的东西，甚至“非现实的东西”，这一切于此都可以被理解为现实的东西）2本身不可证明，最多只可显示。


  经验主义——心理学主义也是如此——太安逸于一个基本规律，即：设定且只设定可感知的东西。“纯粹的逻辑学家”究其根本也作同一要求：清楚呈现出来的东西，既不能改变其含义，也不能剥夺其含义，而只能朴素地接受它。如若经验主义者把一般可呈现的东西限制到感官可感知的东西上，那么这就是一个先天的教条主义论断；这一论断对经验主义来说是很糟糕的，因为他必须随时为此论断寻找证明。


  然而，心理的判断过程“之外”，有关对象性事物的独立领域该如何显示呢？如若我不想从一开始就徒劳无功的话，那就必须搞清楚：我在寻找什么？有待寻找的东西现身在何处？如若逻辑学和心理学拥有彼此不同的对象和互相分离的疑难领域，那么在心理学中就无法找到逻辑学判断。另一方面人们说，逻辑学固然要确定判断的本质，可是如若不知逻辑事物是什么，那就得不到任何可靠的东西。因此，当务之急是揭示出逻辑对象及其特性。


   



  第1节 逻辑对象与有效性3


  逻辑学的特有对象极其容易和直接地现身在判断中。可是，关于判断，我们确实还一无所知；寻找逻辑学对象恰是为了与之相随的逻辑学判断理论。我们不能把逻辑学判断当作出发点，因为我们恰是要寻找通往它的入口，进而寻找它本身。另一方面，在判断活动中的心理学主义领域，我们无法获得一个连接点，而且绝不可能获取，于是始终要把心理学主义的东西排除在考察之外。要彻底区分这两个领域，肯定会有困难，因此此困难也迫切需要由一个清晰的疑难设问来强调，困难的消除同样是容易的。


  譬如，我凝视着面前这本书，并且作判断：“此书皮是黄的”，这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何如此。这个“判断”突然出现在我这里，而我并没有故意对这本书的书皮作判断。又一次，在我思想的任意发散中，出现了对面前几本书的书皮颜色的比较。我比较着这些挨在一起的书籍。我再次通达了上述同一个书皮，通过区分它旁边的灰色书皮，我作判断：“此书皮是黄的”。或者，我习惯性地在散步，看见地上有一只黄铅笔。顿时我会回忆起那个书皮的颜色，再次作如下判断：“此书皮书黄的”。或者，我和某人谈论那托普的书《精确科学的逻辑基础》，此人却问了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本书是怎样装订的？我如此回答和判断：“此书皮是黄的”。在我对书皮作判断的所有不同情况下，我的意识状况肯定也是不同的。促使我作判断的状况各不相同。在回答问题时，我可以确切地反复斟酌，我该回答些什么；可是下一次，当我受到铅笔颜色的刺激时，我几乎没有恰当地（recht）意识到上述判断。我通往上述判断，究竟是通过有意识的区分，还是通过非任意的联想？我是否让这本书在它的格式和环境中明显地呈现出来？尽管作判断之际有诸种“意识的样式”，同一时刻会有诸种差异，但是我在任何判断活动中见到的都是一个恒定的因素，我每次都会说：“此书皮是黄的”。


  看起来，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发现。然而，这种洞察的素朴性（Einfachheit），绝不是由以推导重要知识的主管者（Instanz）。恰好相反。


  我们已经摆脱了判断的心理学主义差异性，并且遇见了某种坚定且同一的东西。前文所述的心理过程和判断活动的诸种歧途和形态（Abweichungen und Gestaltungen）完全没有触及那种同一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柏格森不是极其迫切地努力证明，我们正在前进，而且同一心理意识状况决不可重复，因为每一个后来的心理意识状况都建基于扩展了过去，故而更加丰富4。可是，不得不承认：上述判断中“此书皮的颜色”献身于它的不可质疑的自身同一性和它对变化的陌生性（Das Seligkeit und Veränderungsfremdheit）。也就是说，始终只有一种可能性，它存在于持续流逝的心理过程之外。不过，如若我不去实施这个“判断”，那么那种同一要素也不会“实存”（existeirt），在判断过程中，它才能获得具体存在（Dasein）。如此说来，仅当我对此书皮作判断时，它才是黄的；譬如当我打开并研读此书之际，它就不是黄的了吗？


  当我合上并观看此书时，此书皮就又是黄的了。那种不属于心理学过程及其持续变换的同一的东西恰好就是这本实在的物理学的书和它的书皮。我可以随时观看“黄”，也可以随时把“黄”作为回忆表象带向对我而言的被给予状态（Gegebenheit）。


  可是，这本实在的物理学上的书与那个在诸种判断活动中显示出来的同一者本身是同一的吗？我能否现实地观看“书皮的黄”或者我能否用手触摸它，就像黄的书皮一样？书籍装订工也许能围绕着有序的印张敲打黄的书皮，但不能且一次都不能敲打到“此书皮的黄”（Gelbsein des Einbandes）。如若这一谜一般的同一者既不能归入心理事物中，又不能归入物理事物中，那么它究竟是否实存？显然这一终极问题（das letztere）必定失败，由于我们确实拥有某个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就是某个对象，“在我们面前”，却不是在空间性的字面意义上。这个东西的具体存在方式（Daseinsweise）和结构，至今尚不确定。


  鉴于本研究的出发点，如今要在某个方面解决上述困难。虽然我们始于判断活动，确切而言，诸种彼此不同的心理的判断过程，但我发现的却是一个非心理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能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确认自身，毋宁说怀着面向逻辑学事物的意志（mit dem Willen zum Logischen）而有意识地走过、仿佛越过了心理学的东西。问题只是：借助那个同一的因素是否真的能发现逻辑学对象。


  如今要作决断了。伴随同一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某个东西，就在这里（da）。可是我们暂且无法搞清楚这一具体存在（Dasein）的本质。从否定方面我们可知：我们所追问的对象不是物理学上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确定的物，也不是心理发生。始终可能的是，给它指派一个形而上学事物中的位置。不过，这种可能性也要排除。这也许不是因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或者形而上学的东西的存在无法以推论的方法去认识；也许是因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无法以那种直接性去认识，而此直接性正是有待追问的那个东西所处的直接性。于是，最后一种可能的实存方式也被排除了。那个同一的要素并不在实存着的心理的判断过程中实存，但是它却在此，并且以一种力量和不可推翻性而让自己有效，与之相反，心理的现实性只可称之为流逝的且不恒定的。因此，除了物理的、心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的这些可能的实存方式外，必定还有一种具体存在形式（eine Daseinsform）。在我们德语词汇中，洛采为这种具体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种决定性的刻画：“此存在”之外，还有“此有效”5。在判断过程中解释出来的同一因素的现实性形式只能是有效6。此书皮的黄，充其量是有效的，而不是实存的。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越过了判断过程动态运作中静止要素的具体存在和具体存在方式，从而通达了纯粹的领域。可是，有关它的什么（Was），它的本性以及它与心理行为的关系，这些尚不明朗。我在作“此书皮是黄的”之判断句时，我的心理活动习惯性地显示在一个说出或写出的句子中。当我说写之时，我说出某个东西，我想显示某个东西；在眼下情形中，这就是此书皮的黄（das Gelbsein des Einbandes），即静止的要素，被显示出来的东西，句子的内容或意义。如今我们总算是给同一因素找到了第一个刻画，以后却不会再有了；因为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意义？


   



  第2节 意义


  意义的意义是什么？究竟有没有可据以追问的意义？当我寻找意义的意义时，我们必定还要知晓，我们在寻找什么，这就是意义。追问意义的意义，这不是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关于意义，是否会有一个恰当的定义。不过，人们肯定要去阐述这个词意指什么。也许我们正面对一个终极的，不可还原的东西，对它的进一步说明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任何进一步的追问都将陷入不幸。如若因此不能再显示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且合乎事体的东西，那么始终还有一条道路是敞开的：至少可以更详尽地去改写，“意义”一词所意指的东西。


  譬如，一个生意人计划着一个大项目。经过反复斟酌，并且在和朋友商讨之后，他的结论是：此计划无意义，即此计划不可实施，如若它不想遭受损失的话。计划之所以缺乏意义，乃是由于那些阻碍因素和状况不可设想。假使一切利弊皆可给予注意和恰当权衡，那么计划就有意义了。


  有时，尽管不完全正确，人们会谈起一件富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例如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并且是在这一意义上，这种生动的艺术品创作能够在“观看者”那里引发灵魂体验的丰富内容。此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有此种效果，乃是因为它源自艺术家的天才7。


  一则报道说：受庆贺者被赠予了有意义的（sinnig）礼物；这说的是：一个与此时机相应的礼物；有意义的原本并不是礼物本身，毋宁说是把这个礼物挑选出来并赠送给受祝贺者的这一挑选与赠送。严格说来，有意义的甚至不是赠送活动（Überreichung），毋宁说是思虑思想，以及浮现在脑际的整体“概念”。


  数学家谈论直线的正确意义；关于直线的规定涉及到：人们把哪个方向当作正的，与之相应，把哪个方向当作负的。


  人们谈论无意义（Unsinn），如若词序方面无物可思；人们谈论荒谬（Widersinn），如若某个东西虽然可思，却在内部自相冲突8。这里并不要求，关于“意义”一词的这些生硬的形式和连接，就其共同含义去作完备的分析。目前的考察足以得出：哪里有考虑、权衡、构成和规定，哪里就总会谈起意义。意义与我们一般刻画为思想的东西有紧密关联；此外我们不把思想理解成广义的表象概念，而是把它理解成要么对要么不对、要么真要么假的东西。因此，任何判断都会被给予一个内在的意义。意义的现实性形式是有效；判断过程的现实性形式就挨着，或者，正如人们想说的那样，就在意义现身的地方，就是时间上可规定的实存（das zeitlich bestimmbare Existentieren）。从前我们把有效看作逻辑事物的有效性形式；意义则是有效的东西。也就是说，意义“体现着”逻辑事物；并且，意义，作为判断过程的内在的东西，它可以被称之为内容，即判断的逻辑学方面。逻辑学判断就是意义。一旦作为逻辑学对象的判断成了疑难，那么判断就必定是某个有效的东西。


  上文把意义解释为终极的、不可再分解的东西。这样岂不是同时把判断本质的表述，即判断的本质是意义，搞错了吗？岂不是把整个研究推向了毫无生机的轨道？即使对意义之意义的追问也不能再作答了，以至对象要在其它方向上成为研究的对象。我们追问着：意义是某个简单的、同质的东西吗？抑或它有特定的结构？何种结构？


   



  第3节 判断


  作为意义而被摆置出来的东西，是“客观”名下的对象理论9所熟悉的。并且逻辑学要在这种对象理论的概念上构建。客观的东西，譬如，“7是一个质数”被“判断出来”，被设定；对象理论家总是把判断理解为心理过程：设置，作判断的活动。虽然玛利在其研究10中说，人们也可以把刻画为客观的现象称作判断或逻辑学意义上的陈述（Aussage），并且把它和心理学陈述区分开。这样一来，客观的新刻画就变得多余了。可是，他认为上述区分还不够，由于有一门旨在确定客观的东西与心理学意义上的陈述的诸种联系的科学。如若人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谈论两种判断，那就“不只是繁琐的，而是错误的”。人们也许会抗议说，这一任务归认识论；可是，必须首先强调，对象理论中客观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复杂现象了”11。只有通过判断，客观的东西才是客观的。这并不是说：判断产生自心理行为，或者判断被心理行为意识到，或者判断被心理行为设定，而是说：在意义中有某种结构性的东西，一种划分，这些东西才能真正地呈现逻辑学判断。这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要彻底反对心理学主义？为什么有意摆脱所有心理过程？为什么要停留在对象性事物本身那里？逻辑分析不能满足于刚才揭示出的意义；对判断本质的真正追问，才刚刚出现在意义那里。意义的建构要素与这些要素的必然联系，都有待揭示。为了着手这项研究，我们要引入一种至今仍被忽视的角度，并且给予详加解说。


  任何判断，只要是真实的，都意味着一种认识；任何认识都是一种判断。可是，什么是认识呢？以此问题我们触及到一个极其深奥的哲学疑难。同时显然，逻辑学绝不是一门单纯技术性的学科，比方说是用来深化理解的，同样也不是一门“思想艺术理论”。对认识之本质的追问，于此无法在其完全的深度和广度上区分，更不要说给予相应的回答了。对此任务的解答必须交给更为深入的研究。就目前情况而言，只需要清理出某种基本观念，以及讲清楚一切认识之普遍的本质关联。


  可以说，任何认识都是对对象的占有，对对象的规定，这里对象概念取广义。谈起占有（Bemächtigung），切勿去想认识活动，即心理的思想过程，此过程向求知的个体传授认识。毋宁说，因为真实的认识是判断，而判断存在于意义之领域，所以占有之类的东西也必定存在于意义的“范围内”。占有或规定之概念包含一种关系。某物被某物占有、规定。因此，意义就是含有关系的（relationshaltig）。依据前文可知，意义的现实性方式在于其有效。


  意义的内在特有关系必定会参与意义的现实性形式。如若我们说，某物对一个对象有效，那么此参与要求就可满足。什么对此对象有效，什么就同时规定此对象。先前用过的判断：“此书皮是黄的”，它的意义是：此书皮的黄有效。此意义可确切地表述为：黄对于此书皮有效。如若意义结构（Sinnstruktur），以及判断本质被塑造成一个含义内容对另一个东西的有效，那么在此意义上，对意义之意义的追问还是可作答的。意义和真正建构意义的判断处于要么真要么假的选言判断中；选言判断之因素，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被当作判断的特性。进而这一基本特性只通往意义和逻辑判断。心理学判断活动不是要么真要么假的；心理活动的实存或不实存，就像电流的“流动”处在“真实与虚假”这种非此即彼（Entweder-Oder）的外面。只不过通常在派生的意义上，把心理行为称之为要么真实的要么虚假的，由于“后面”（darin）还有逻辑学判断。


  如何刻画心理实在与有效的判断持存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是否可获得深入解答，这些暂且按下不表。联系总是事实，并且它在逻辑学基本规律，即意义之基本规律的理论中极其重要。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思考这些基本规律的规范作用，就会发现如下疑难：有效的意义如何规范心理的思想行为？


  如若一个含义内容规定着一个判断对象，那么此判断就要么真要么假。古旧的真理概念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知与物的肖似］可以提升到纯粹逻辑学领域中，如若把res［物］把握为对象，intellectus［知］把握为作规定的含义内容。究竟为什么在不同的认识领域和认识方式中，那些分别归属于不同认识领域和认识方式的判断证明自己是有效的，对对象性合法基础的追问，譬如对数学和历史科学中的对象性之合法基础的追问，就不是同一个追问，属于真正的认识论和科学理论。


  眼下的勾画要求，主导性的角度始终要为判断理论的体系构建获取位置。因此，各种新近的判断理论，只要不是心理学主义的，那就不必与之争辩。这尤其是指那些有趣的和有深度的从先验哲学12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研究，因为它们不同于完全致力于解决哲学终极问题的那些历史上的认识论。因此，我们仅限于肯定性呈现，并且现在要对判断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一般性的说明。


   



  第4节 判断的要素13


  刚才规定了判断的本质，由此势必得出判断的二重划分性（Zweigliedrigkeit）。假使此二重环节（den Gliedern）之间难免也有一种关系，那么判断就有二重要素。人们满可以说，这些结果是以语法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原初的逻辑学为导向。“此书皮是黄的”此合乎规则的范畴陈述却有二重环节；当然，人们可以质疑如下看法：这个陈述恰好表述了真正的原初判断。


  眼下这个句子究竟是否原初判断，我们暂先不作回答。先来考察另一判断：“a等于b”。其中，“a”是主词，“等于b”（ist gleich b）是谓词，系词被包含在其中。这一值得追问的句子，在语言上表达出来的判断的意义是什么？依据说出来的东西：相等（das Gleichsein）对（关系中的）a和b有效。如若人们现在为判断对象选取了传统的刻画即主词，并且为作规定的含义内容选取了谓词一词，那就会得出：在上述语法句中，处在谓词位置的东西，即“b”，在逻辑学判断中却处于“主词”的位置。语法句和逻辑判断可能是“同步的”（parallel），但未必。也就是说，逻辑判断和语法句没有清晰的符合关系14。于是，以下看法起码会受到质疑：判断的二重划分性借用自语法形式。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判断中的二重划分性出自其它要素，即出自认识概念。一般而言，认识可解释为对对象的占有。如若且只要判断还是认识，那么在判断中就必定能持久且可靠地找出认识的构建性要素。如若规定对象的含义内容对对象有效，那么对象就被认识了。由现有的二重划分性可以分析出来：系词必定是判断的第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系词呈现出对象与作规定的含义内容之间的关系。作规定的含义内容对对象有效，此有效讲的就是系词这个逻辑学概念。由此，对“存在意义”（Sinn des Seins）15的追问，同时就在判断中完成了。此存在并不意味着实在的实存（reales Existieren），或者某种关系，——任何判断肯定都是关系——而是从诸环节之联结方式中获得它的特征，同时这里的系词意味着“对……有效”（gelten von）。所以，判断的现实性形式是有效。所以，有效的东西正是意义。这就是说，系词不仅不是“我们思想的后期产物”，如冯特所说16，而且系词与抽象的动词形式“存在”（ist）也没有必然联系；毋宁说，系词是某个重要的逻辑学事物，只要它的现实性形式恰好是有效。有些理论把系词指派给判断中的从属位置。与这些理论相反，人们完全可以说：系词是判断中极其重要的东西和特有要素，令人信服的原因是：正是在关系中，诸环节的关系呈现出那个本质要素；当然，这个本质要素也参与规定着（mitbestimmt）诸环节的关系。有关判断的要素问题，现在终于可以作答了。


  逻辑学为何只提出这一问题呢？我们知道，逻辑学判断是意义，即一种“静止的”现象，它远离任何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说，它不生成，不产生，而只是有效；作判断的主体最多只能“领会”（Erfassen）它，而此领会却绝不能改变它。关于基本逻辑判断的问题只能这样提问：哪些东西是使判断“首先成为可能”的充分必要的要素？不过，“使……成为可能”显然还不清楚。我们可以借助前面17迈尔用过的例子——“太阳发光”，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作此判断，我无需去问：我已经知道且判断了什么；也就是说，为了就太阳谈论发光，无需首先感知太阳。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的”（primitive）判断，显然也是判断。“太阳”之判断对立于“太阳发光”这另一个判断；把前一判断当作原始的，这是语言上的误导。可是，原始判断的客观意义是什么？首先，其意义是多重的。“这是太阳”，它也可以表示：“这个被感知到的东西叫作太阳”。对一个对象而言，总有某个东西是有效的；就像在语言方面的完整判断中，发光对太阳而言有效。因此，我们说：上述两个判断，其中之一是心理学发生学的判断，并且先于另一判断。就其逻辑结构而言，这两判断显示不出丝毫区别。在逻辑上，这两判断同等基本（elementar）。因此，“使……成为可能”的意思不是使作判断成为实在可能的，不是使作判断的主词之自立成为实在可能的，毋宁说它讲的是：某些要素建构着作为判断的判断。这些要素详尽阐明了基本性（Elementarität），并且只有这些要素才能创造出基本性。为了不重复说过的东西，可以稍作如下提示：在判断中有一种关系，因此，在任何判断中，“承载”此关系的相关项，即诸环节，必定被一道给出。人们不能通过那些没有表现出丝毫诸如“瑞吉山”、“火”之类的词语形式和符号的东西，把自己从真正的意义，即逻辑学中拔出来。


  若要继续钻研判断的特性，那就应当对判断关系的独特性（Eigenartigkeit）作些提示。a=b之关系可倒置为b=a，但a大于b之不等不可倒置；我也许会说b小于a，但不能说b大于a。判断也属于这种不可倒置的关系。“黄对此书皮有效”，此判断不可倒置为“此书皮对黄有效”18。此种不可倒置的原因显然不同于上述不等关系不可倒置的原因。上述判断中，关系环节中的数量不许倒置。在判断中，关系似乎有一个有助于说清关系的方向意义。此方向意义植根于作为对象之占有的知识概念。然而，正是上述例子摧毁了判断关系（Urteilsrelation）的明晰性和不可倒置性。我可以说“a等于b”，同“理”，也可以说“b等于a”，于是就把主词弄成了谓词，作了颠倒。如若人们还记得判断的逻辑意义，那么此书皮就会失去其表面上的合法性。判断的意义可确切表述为：“对于（关系中的）a与b而言，相等有效”。此处不可作倒置；如若我作判断：“关系中的a与b对相等而言有效”，那么就没有意义了。


   



  第5节 否定判断19


  当代逻辑学尚未给否定判断之疑难找到广泛认可的解决方案。它被心理学发生学的干涉阻碍了。为了抵制这种原则性错误，要把此疑难置入其逻辑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中，并且详加钻研其解答方案。而且我们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和显示，否定判断的逻辑位置在何处，即：在否定判断整体中，哪些要素是被专门规定的。有两个问题紧密相连，一是有关逻辑学建构的问题，二是有关肯定判断之否定判断（negatives Urteil）的位置问题。


  如若我们居留于上文用过的例子，那么我们就行进得极其稳靠。我们进而在可以清楚表达判断本质的语言形式中考察此例子。肯定判断“黄色对此书皮有效”与否定判断“黄色对此书皮无效”相对立。


  判断是一种关系，并且是有效之关系，是对象与作规定的含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此外，判断是前后一致的，即使含义内容无效。如若切碎关系，也就从范畴上消除了有效，判断因此就毁了。由此可见，否定疑难对于一般的判断理论极为重要。要改变已给出的判断定义吗，这怎么可能？只要从逻辑学上考察判断，那么逻辑事物的现实性形式，即有效，就必定归判断所有。也不要妄想从真理概念推出关系特征。可以肯定，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和一个判断有关，因为要么真要么假就存在于选言判断中。如若“黄对书皮无效”之判断指涉一本红皮书，那么此判断就是真的。


  判断的语言形态现已显示出一条出路，它使我们不必考虑改变判断的定义。如若仅仅把“不”加给谓词，那么上述句子中虽有“有效”一词，却是完全孤立的。于是出现这句话：“非黄对于此书皮有效”。此判断的结构和原先肯定判断的结构完全一样吗？谓词对于对象有效。还是说，此判断本就是一个肯定判断？这种否定（Negation）在谓词中，在判断关系的一个划分环节中。而此关系本身并没有显示出否定的痕迹。因此，人们也许会说，谓词的内容对判断本身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我见到的是黄、红、非蓝还是其它对对象而言有效的内容，对于对象之有效和判断之本质内核而言，都无关紧要。不可能有否定判断，最多只有携带否定谓词的判断。


  然而，如今真有收获吗？只是把否定推移到它应有的位置，却根本未加解说否定判断（不如说：谓词）与肯定判断何以区分。还能再深入否定的本质吗？与黄相对立的非黄是什么？还有，这个“非”（nicht）是一个终极的东西吗？通常的纯粹逻辑学何以必须接受它？要寻找的是否定的逻辑学特征。认识以及判断中有广义的否定，所以否定必定与判断的本质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否定不可能只表现出一种谓词形式，考虑到同类判断，否定可能还会表现出其它形式。即便否定可找到一个位置，以至人们真的可以谈论否定判断，那也不能通过这个“非”去消除判断关系本身。其实绝大数情况下，否定意识都植根于有效；“黄并非有效”。由于我们不满足于把“非”放进谓词中，所以就再次回到出发点。因此，否定（Verneinung）可能会“感染系词”（die Kopula affizieren）。西格瓦特认为，这种观点有可取之处，因为否定“既然不存在于判断的诸要素中，那就只能存在于诸要素互相排挤的方式中”20。但要注意：系词效力于主词与谓词的联结行为（Denkakt der Einsetzung）。因此，所谓作分离的否定系词，乃是“无稽之谈”（Unsinn）。可是，我们在逻辑学中与行为无关，我们也不会把主词与谓词的关系规定成全等的关系。再说了，系词，作为真正的关系，归属判断，即使“否定”（Verneinung）“感染了”（affiziert）系词，否定（Negation）也只能存在于“诸种要素中”（in den Elementaren）。


  纵然如此，否定系词绝不是无稽之谈。理由在于逻辑事物的现实性方式的本性（Eigennatur）。此独特性通过与时空中实存的现实性方式的对立，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如若一个实在的对象不实存，那就恰好取消了任何实存。与此相反，“无效”（Nicht-Gelten）很可能是一种有效。面对那本红皮书，我说：“黄对此书皮无效”，这个“无”（nicht）并没有破坏判断关联。如若某个东西不实存，我就不能说：它实存；只不过，此实存是一种不实存。与此相反，无效的东西，仍旧有效，只不过此有效是一种无效（dieses Gelten ein Nichtgelten）。数学家给直线区分了肯定和否定的方向意义，否定方向的直线在数学上和肯定方向的直线同样是现实的（wirklich）；同理，人们可以给有效指派肯定和否定的符号。


  否定判断从属于肯定判断，还是与之并列？对此详加探讨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作答了。无法给这种逻辑学上的从属关系（Nachordnung）21找出无懈可击的逻辑学根据。有关判断产生的角度是心理学的。决定性的意义专门效力于逻辑学。否定判断很可能是与肯定判断相区分的特殊要素，否则这种区分就缺乏根据，且缺乏目标。绝不是说，此种差别在本质上丰富了判断的意义，毋宁说此差别规定着判断关系，即有效，否定区别于带有肯定符号的有效。前文说过，把“非/无”（Nicht）放入谓词中，由此可以完成否定，此种转换办法不过是由有效之独特性直接推出来的。总而言之：原初地看（primär），否定（Negation）植根于系词。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的这种差异方式必然要求着这两种判断的那种逻辑性的等同与从属。


   



  第6节 非人称判断


  与否定判断一样，非人称判断，确切而言，把它归置到一般判断理论中的归置，对任何判断定义而言，都是一种艰难的考验。如若我们为有待追问的判断形式引入一种常见的刻画即“无主词句”，那么阴暗立刻就清楚了。


  在“闪电”（Es blitzt.）句中能找到那种关系——已被确定为关系之本质的东西——吗？人们也许会说：“闪电对‘它’（es）有效”。可是，“它”（es）意味着什么？关于此神秘的“它”（es），我说的是一种属性，一种临时状态，抑或此判断另有其它意义？如若放电引起了天空中熟悉的发光现象，倘若我要作上述判断，我是否会谈论“闪电这种现实的东西”？此实在的某物应有一个名称吗？如若要对有关自然现象名称的问题作答，不能通过“闪电”这句，毋宁说也许要借助如下陈述：“这叫闪电”或不确切的说法“这是闪电”。而“闪电”之判断表达的却是另一意思（Gedanke），即它并没有命名判断的意义。毋宁说，这一判断讲的是，某物发生了；这一判断的意思依据的乃是这一发生，这一突然来临。因此，这一判断的意义找到了它的确切规定，当如下形式被给予判断时：“闪电是现实的（wirklich）”，“现实性对于闪电有效”，再确切些：“闪电实存”。


  不过，容易看出来，这种转换并不适合我们真正意指的东西。勿作如是观：现实地有闪电，并且如此称呼的现象也许不是幻觉，闪电之类的东西在自然发生中绝对实存（überhaupt existieren）。只能说，“闪电”这一概念现实存在（Wirklichsein）。相反，与此概念一道被说出的实在的过程却并不现实存在。最终可见如下完全意义：如若我们说：闪电一词所说的东西是实在的；“现在的发生即临时的实存，对此闪电有效”。


  非人称判断并不就是简单的实存判断，如若实存可以一般地表述为有效、现实存在；确切地说：实存是一个在时间上被规定的东西，往往限于瞬间（Augenblick）（如闪电），或者是一个扩展了的较长延续（如下雨）。把非人称判断刻画为不定的，没有切中其意义。譬如当我和朋友在军事演习中，奋力追赶前面疾速驶向火炮阵地的炮兵连，听到隆隆炮声的时刻，我说：“赶快，（它）已经爆炸了”。这时什么东西爆炸了，十分明确；判断之意义存在于爆炸的东西中，在其现在（已经）的发生中。


  正是在这些单独的疑难中，清晰可见：逻辑学家必须试着找出各种句子的清晰意义，并且按照客观的意义差异，按照其简单或复合的结构，去规定判断形式，并且把判断形式带入体系中。为逻辑学而作真正的准备工作，并且能结硕果和可用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绝不是有关表象产生和组合的心理学研究所能胜任的；毋宁说，只能依靠对词语含义的清晰规定和说明。只有在基础上建构和扩建纯粹逻辑学，人们才能以更大的可靠性面对认识论疑难，并且才能把“存在”（sein）的整体领域划分为它的多重现实性方式，才能深刻地提出这些现实性方式的独特性（Eigenartigkeit），才能可靠地规定这些现实性方式的知识种类及其效果。通篇文字意在表明：本论文愿作哲学论文，因为它致力于终极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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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与意谓理论 


  前言


   



  当前的这一研究——除了一些非本质性的改动和事后写就的结论部分——完成于1915年春天，并在同年夏季学期作为教授资格论文提交给弗莱堡大学哲学系。


  这一献辞表达了应有的感谢；它在完全自由地保持本己“立场”的同时却也想表明那种确信，即，价值哲学的那种觉知问题的、世界观的特征能够胜任对哲学的问题研究作出一种决定性的推动和深化。价值哲学的思想史定向提供了一块丰饶的土壤，使得那些从强劲的个人体验而来的问题得以创造性地成形。埃米尔·拉斯克的哲学创作始终就是对此的一个证明，但在此用只言片语所表达的诚挚感怀却只能朝远方的他的那座士兵坟墓寂然呼唤了。


  这部著作的付印，在当前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困难，但弗莱堡大学学术协会这方面的支持使得其大大得以可能。衷心感谢协会的董事会，同样衷心感谢枢密顾问芬克先生和胡塞尔教授先生。


   



  马丁·海德格尔



  1916年9月于弗莱堡



   



  导论


  
对经院哲学进行一种问题史考察的必要性


   



  箴言：


  “……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


  既无先驱者亦无后至者。”


  《黑格尔全集》1，第1卷，第169页。


   



  对中世纪整体文化的历史学研究在深切理解和实事价值上的成就，在今天已臻于如此的高度，以至于人们对下述情形已无须惊奇：先前那些仅仅是由无知所支撑的、匆忙作出的判断都烟消云散了，同时，对中世纪这个时代的那种科学的—历史学的兴趣正在持续地增强。


  若人们想一想，那种哲学—神学的精神生活为中世纪人们的整个的生活状况——这种生活状况的基本结构正在于灵魂之于上帝的那种超越的源始关系中——展现了什么样的驱动力量和持存权力，那么，那种致力于中世纪文化方面的历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基础性意义就不难为人们所公认了。克里门斯·鲍伊姆克2以及他的学派朝这个方向进行了典范性的和持久的工作。并且，如同马丁·格拉布曼3在其引人深思的维也纳大学就职演说中所谈到的那样，在绝非如此简单地运作着的中世纪哲学史中，仍然还有广阔领域尚未被探讨，“那些伟大的、有丰富哲学内容的箴言集4以及经院哲学在早期和全盛期的那些大全著作仍然还未出版。即便是那些决定性的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例如大阿尔伯特的著作，依然尚未全部付梓。为了弄清亚里士多德对于经院哲学的内在影响即芒东内5所谓的‘亚里士多德效应’，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译本予以决定性的研究与出版，对尚未付印的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评注和亚里士多德辞典予以探究和印行，仍然是学术的未来使命。为了看清从早期经院哲学到全盛期经院哲学的那个过渡时期，为了表述法兰西斯会从波那文图拉到司各脱的发展阶段，还有很多黑暗有待照亮，还有很多未被付印的和未知的材料有待开发。阿奎那的那种广泛的哲学影响——在迄今仍未出版的阿奎那的部分著作中所蕴藏的那种思想意义是如何在其直接的和间接的门徒那里形诸言辞的——也给研究工作提供了依然广阔的运作空间”。6


  对于每一种对经院哲学之思想内容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而言，文本编订、材料之完善与材料之可靠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并且要建立这种基础，就要求充分利用现代的历史研究来进行一种可靠的工作。但是靠这种单纯的收集、记录和内容上的复制，仍然满足不了充分运用中世纪哲学思想财富所需要的全部先决条件。


  诚然，这一研究的丰富成果已经迫使我们去修正那些根深蒂固的对经院哲学之程式化的判断，这种程式化是就经院哲学之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盲从的”关系而言的，是着眼于经院哲学之于神学的那种“女仆定位”而言的，并且这样的话，这一研究的丰富成果就确保了对中世纪哲学的这一分科的更加可靠的、历史学的判断。


  由于纯粹的哲学天赋与历史学思维的一种真正富有成效的能力极难交会于个人身上，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这一开创性工作——它是以至为精细的、批判的精确性而实现的——在丛书和手稿中所呈现出的艰难性和繁琐性，那么就容易理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经院哲学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性的充分运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种分工。毫无疑问，若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研究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学家就几乎不能工作，同样地，另一方面，若没有某种历史兴趣的尺度，对经院哲学的理论的—系统的充分运用也是不可能的。在数量上居多的历史的—文献史的研究和在份量上胜出的理论的—哲学的研究，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的。


  只是历史从来就不是哲学史并且能够不是哲学史，倘若哲学史是要归属到哲学的科学工作领域中去的话。哲学史之于哲学的关系不同于数学史之于数学的诸如此类的关系。并且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不取决于哲学的历史，而是取决于哲学的历史。


  那些外行与那些偶尔也自认为是内行的人们认为，哲学史中必然可以看到连续的、或多或少是经常重复着的“诸多错误”的交相更替。再加上，在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哲学家们从来都未能达成一致，那么看上去，事实倒是，那种作为科学的哲学是十分可疑的。


  但对于那种真正地领会着的观照，却有另外一种实情向其敞开。


  像每一种其他的科学一样，哲学作为文化价值而发挥效力。但是，把对有效性和功用的要求升格为生活价值，这同时也是哲学的最本己的东西。哲学的思想财富要比学术材料更重要，人们之从事于学术材料，乃是出于个人偏爱和促进文化并共同造就文化的意愿。同时，哲学活生生地存在于一种伴随着生动人格的张力之中，并从这种人格的深度和生活之充沛中汲取了内容和价值需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种哲学的抽象都是以相关哲学家所亲自采纳的生活立场为根据的。所有哲学都是被主体所规定的，尼采以无情而辛辣的思想方式和形象生动的表述能力把这种规定性带到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措辞中——“本能，它哲学化了”7、8。


  若考虑到人类本性的恒定性，就能理解哲学问题为何在历史上重复发生。哲学史上很少看到如下意义上的发展——在既有之解答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推进到新的问题中去，倒不如说，在这里所能发现的主要是一种对有限的问题领域的始终富有成效的展开与利用。那种为了多少相同的一组问题而始终重新付出的努力，那种坚持到底的哲学精神的同一性，不只是使一种对哲学之“历史”的适宜的理解得以可能，而且也要求这种理解。


  一个时代的宗教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即便它们对于理解一种哲学的兴起和该哲学的历史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但也还是会有纯粹的哲学兴趣并不顾及这些因素，而只是兀自运作于问题本身。时代——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历史学范畴——仿佛被排除掉了。那些不同的但又同源的问题解决方案就以问题自身为中心而聚集起来。


  只有当哲学史不是“纯粹的历史”，亦即不是事实科学，而是自身投射于纯粹的哲学体系之中，它才与哲学有本质关联。“当历史不再是单纯的过去，它就为精神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杰出的哲学史家A. 特恩德勒伯格如此写道9。


  对哲学史之本质与任务的理解，在此不能得到进一步的细化了，接下来我们应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去探讨经院哲学。


  有种看法认为一切哲学发展的特征都在于对某些难题的展开，按照这种特性刻划，哲学之进步大多存在于对问题提法的深化和对问题的重新提出。或许，问题提法对于答案的规定，唯有在哲学中才会如此强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如此力度。这样的话，一种在所谓的哲学—“历史”意义上的考察就会将注意力集中于提问上；并且反过来，也只有当那些问题——在此考察之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得以在其理论特性中被认识，并且在与其他问题的相互关联中使自身得以被洞见到，这种考察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提问上。这最后一种因素不可以被忽视，因为没有什么问题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与其他问题纠缠在一起，总是从这些问题当中生长出来，甚至总是从中催生出新的问题10。


  人们尽可以一如既往地如此看待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就其提问的深刻与敏锐而言，这些成果是强有力的，必然给人以深刻印象。这种强度的根据在于一种清晰的方法意识中，在于对掌握问题的方式和其必要性的意识中。现代学术的这种基本特征只是现代文化本身的一种反映，现代文化是通过对其自行更新活动的那种自身意识（不是伦理意义上的）而贯彻实现的。


  而在中世纪时，这种方法意识，这种强力发展的发问欲望和发问勇气和那种对每一思维步骤的持续控制，看上去都是缺乏的。


  对此，权威思想的统治和对一切传统的高度评价可能已经是一个清晰的指示，其所指示的正是那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是中世纪的思想和生活所特有的，并且表明自身远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外在的特性。


  可是，当人们想到那种独特的实情——我想要将其描述为，对传统认识材料的绝对的全力投入和充满激情的专心致志——人们就更接近于中世纪人们的那种思想模式了。这种勇于把自己交付给材料的专心致志，仿佛是使主体着迷于一个方向上，使其失去了自由灵动的内在可能性甚至根本就使其失去了这种意愿。实事（客体）价值优越于自我（主体）价值。


  单个思想家的个体性仿佛是沉潜到他所要掌握的材料的丰富性之下了，这样一种现象，以其对普遍性东西11和原则性东西的强调，自然而然地顺应了中世纪的图景。但是，普遍性东西的这种显著的统治性，恰恰应已把方法推挤到那时的学术视野中去了，因为方法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远离个别的独特性而关乎普遍的规律性。人们通常很确信地指出，与哲学之整体的规划相伴随的是其构造的规律性和它的持续重现的表达形式与问题形式。并且人们充分地指明了那种特别是从13世纪以来开始的对辩证法的强烈关注，这样的话，那种认为中世纪哲学缺乏方法意识的主张就被彻底摧毁了。


  但是倘若这种指示表明自己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就必然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在上述那个特征——此特征虽然看似消极，但绝不会是什么指责——那里，方法概念是在另一种意谓中对我们呈现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在方法中所看到的，与其说是思想之表述和传达的某种固定形式，倒不如说是研究和置问的那种精神；说得更确切些，方法意识的缺乏应该是说：中世纪的人们没有凭某种精神之拉动而使自己去面对那种本己的工作，面对这些作为难题的难题，面对这些难题之侵袭的可能性与方式，也没有有意识地反思这些难题与其他难题的关联及其影响；至少，在中世纪的哲学思想中是这样的情形。


  中世纪缺乏现代精神才有的那种本质特征：把主体从周围世界对它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对本己之生活予以巩固。在现代的意义上，中世纪人并非凭其自身而存在——中世纪人认为自己始终是被摆置在那种形而上学的张力中的；这种超越阻碍了中世纪人去达成一种对于整体实际性的纯粹的人之态度。这种实际性作为现实，作为实在的周围世界，对于中世纪人而言是一种束缚性的现象，只要这种周围世界立刻显现出并持续地显现出，它是不自主的，是按超越原理而被测量的，则这种实际性就是束缚性的。例如，中世纪的认识论就因此没有现代认识论的自由的广阔与纵深，尽管前者也还是有不可否认的深邃洞见。这种认识论也始终被束缚于那种超越，被束缚于对超感性东西的认识之难题。受束缚在这里并非意味着不自由和奴仆地位，而是指精神生活的单向度的观看。


  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本己生活的激流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各式各样的纠结、弯曲和变向所枯竭，被其形形色色的、支离蔓生的局限性所埋没，这种生活激流本身并不为他们所知晓。当然，所有这些却不决定如下事情，即，在一种哲学中最终占据全面统治地位的是否必定不是一种超越性思想。但是，只有界定了超越的统治领域并将其全方面地纳入本己生活，超越性思想才能够在一种哲学中取得统治地位。


  那么人们就会问，缺乏一种经过训练的方法意识是否可以被真正视为缺陷。总是思索和谈论那条有待踏上的道路，而不是有新的进展，这难道不意味着缺陷？这难道不是缺乏创造性的标志？“然而倘若人们并不打算用刀来切割的话，持续地磨刀就会变成一种无聊之举”12。


  事实上，若方法意识所应做的只是去思考单纯的可能性，只是为有计划地解决难题而去清理各种各样所谓的预先提问，若其从来都不能有力地把握住要点，不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开始有效的方法沉思，不知道可以依循业已作出的研究工作来展开这一沉思，那么这种方法意识就不仅无用而且无趣。但这种对方法的了解究竟是要做什么的呢，当问题被解决了，这种方法知识不就再没有什么用处了吗？还是说应在另一种意义上即就其根本之本性来去理解“方法”这一词语？


  诚然，方法意识能够被理解为一种知，它安置于那些基础之上，而正是那些基础才首先使得某种范围内的问题得以可能；方法意识也能够被理解为一种揭示，它揭示了那些十分独特的原则是如何形成的，正是这些原则奠定了某种认识关联，由这种关联而来，方法意识才获得了一种意义。


  我们所说的知，不仅是对于这些原则的知，而且根本地是要认识到，在这些原则与这些原则之何所为之间的那种内在关联是什么。事情不仅取决于事情之既成现状与事情是什么，而且也取决于那种原则性关联的如何。


  如此就显示出，方法乃是认识领域中内容的统一性形式。


  “人们不应把那种东西叫作方法，它实际上不是可供清醒遵循的发现之路，而只不过是对一种被秘密知晓的意谓整体的表达”13。这看上去可以直接应用于我们的说法。并且，就算我们说，我们的方法概念正是在广度上、更确切地说在原理上是一种深刻的、最终的方法概念，正是这一方法概念才使得其他方法概念有可能成为生成性的实在和实践性的认识，并赋予其他方法概念以意义——这也是于事无补的。


  但是这种类型的方法概念，看上去也是为经院哲学所熟稔的，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的真正精神贯彻了经院哲学这一意义上，是可以这样说的。可参看对首要原理（ersten Prinzipien）的探讨，整个形而上学作为原理科学就是在为这些原理进行辩护。在后面的研究进展中将会对此予以裁定。


  为了获得一种有益的洞见和对经院哲学思想财富的彻底的充分运用，有必要去关注，什么是经院哲学所没有说的；说得更具体些：我们必须要注意，经院哲学在其意谓分析中并没有沦为经验主义的——发生学的阐释，而是，它尝试去抓住那种具体的意谓内容，并且，它在“意指”中所找到的东西，并没有指偏。它所尝试的是始终定向于描述性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是，经院哲学，在其形而上学的思想向度上，在多大程度上是用形而上学的实在性展开工作的。尽管有这些形而上学的“内含”（Einschlüsse）——从经院哲学思想的整体看法而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这种内含本身取消了“现象学的还原”，说得更确切些，使其不可能——但是，在经院哲学的思想类型中就隐藏着现象学考察的要素，或许恰恰就是这种思想类型中存在着最为坚定的现象学要素。


  与上述原理相应，接下来应该抓出某种问题并将其推入到现代研究的视野中去。更确切地说，是要选择那样一个问题，现代逻辑对其有特别强烈的投入，这就是：范畴学说。


  文德尔班——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一些有价值的促进必须要归功于他——写道：“（勾勒出范畴体系）这种任务构成了康德以来的学术运动的轴心，对于了解其历史的人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都会相当一致地认为，康德本人在其尝试中对这一任务有错误的解答”14。爱德华·冯·哈特曼——他提出了第一种在现代意义上加以改善的范畴学说——则谈到过那种“决定性的作用，范畴学说的看法对于哲学的世界观而言一向具有这种作用”，并且认为，哲学史恰恰是被范畴学说的历史所规定的15。


  直到今天人们通常还只是把经院哲学的逻辑学看作是钻牛角尖的三段论，将其视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摹本。一旦人们能够尝试从现代逻辑问题出发去理解经院哲学的逻辑学，就会立刻产生一种不同的观察角度。我们会在经院哲学的逻辑学那里经验到一种完全新的特性，此特性是如此之新，以致于，能够整合并形成可体验之物与可思想之物的基本概念之整体被系统性地提出了。


  更确切地说，并非在经院哲学的整个历史中都可以追寻到范畴问题。不如说，它存在于被狄尔泰视为“所有经院学者中最精锐者”的法兰西斯会学者邓·司各脱的工作中，对此可以一种考察来予以解析。


  邓·司各脱的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使其得到了应有的赞誉，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逻辑问题而言也是尤其必要的，但使得我们对其予以注意的，也并非只有这些因素。他的十足的思者个性本身也是决定性的，这种个性具有显而易见的现代特质。对于现实生活，他有一种更伟大的和更精细的切近（haecceitas［个性］），在其思想中所发现的多样性和思想之张力的可能性要多于他之前的经院学者。同时，他能同样轻易地做到，从生活之丰富中转入数学的抽象世界。他之熟悉于诸种“生活形态”（仅就一般意义上的中世纪生活而言）就像他之熟稔于哲学的“阴沉寥落”（Grau in Grau）16。


  如此，在邓·司各脱这里，进行范畴问题之研究的一切前提都已给出了。


  此外，在司各脱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种——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讲——“意谓的形式学说”，这一学说与范畴学说有本质性的关联，因为这一学说就“意谓本身”提出了不同的范畴形式，并且为逻辑上的意义—有效性问题的所有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若我们对近现代的提问与解答有清醒的关注，并且看清它与经院哲学的某种亲缘关系，这样做也绝非是损害了现代逻辑的原创性，更确切地说，它的自主性。


  因为，且不论这样一种尝试的可质疑性和学术价值上的缺乏，只要那种从现代逻辑研究中生长起来的思想环境完全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思想环境，那么这种尝试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这当然并不妨碍经院哲学的思想与现代思想致力于同一种思想领域中的同一问题。经院哲学和现代思想乃是渊始性的并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相矛盾的伟大之物，但是，只有把那种完全看似纯粹的历史学的研究提升到体系性—哲学性的研究水准之上，才可能对它们进行相互间的比较研究。


  这第一种尝试是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革新，在这一尝试中，换言之，在借助哲学问题内容本身而对经院哲学所进行的分析与评价工作中，首要之关键根本不在于，把个别哲学家——在我们这里即邓·司各脱——的学说体系与同时代和更早之前的学说体系进行一番细致入微的区分，对其进行一番比对，从中提取出共同的思想财富，最终使这种学说内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学相对应。这样一种整体表述和比较，在我看来，不应去过多削限那种独立的研究者个性的意义，只有事先做到，至少在最重要的问题领域中使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体系性内容流动起来，这种整体表述和比较才有可能开始取得哲学性成就。


  在当前理论哲学的这种坚决的问题意志中，在与之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力量中，那种哲学史的领会同时得到了充实和深化，但是，解决那一任务——如何恰如其分地表明它——的迫切性也加剧了。


  在人们能够澄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的最终问题与最难问题之前，人们是不会想到去触动那样一种任务的，即撰写一部有哲学价值的中世纪经院逻辑史。对此，埃米尔·拉斯克在他富于探问精神的判断著作中业已指明了这一点17。


  有一种进一步的要求是，去根本地求助于经院哲学的心理学，但这也只是为了给予上述任务一种在哲学上大致令人满意的解决。在今天，在心理学主义的非哲学性被最彻底地克服了的地方18，这一要求就或许很难得到什么合理解释了。但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经院哲学的心理学是否直接就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相叠合。答案是否定的。相反，有必要觉察到，恰恰是由于经院心理学并未倾向于（Nichteingestelltsein）那种动态的—流动着的实在的心理事物，经院心理学才在那些原则性的问题中保持为对象性的—意向对象性的对准态势（gegenständlich-noëmatisch orientiert bleibt），经院心理学的这种情形恰恰会大大地促进对意向性现象的考察。


  为了能对经院心理学的这种基础特征有决定性的洞见，我认为，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秘主义的、道德神学的以及苦行主义的文献展开哲学的——更确切地说，展开现象学的——彻底钻研，是尤为迫切的。只有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突进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活生生的生存中去，而正是这种哲学决定性地奠定了、振奋了并加强了一个文化的时代19。


   



  第一部分


  
范畴学说  （对意谓理论之理解的体系性奠基）


   



  要把邓·司各脱的“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20哲学性地阐明和表述为意谓理论，就需要对那些要素和前提进行一种必要的预先审查，因为正是它们才使得对上述问题领域的理解根本得以可能。


  学术史的一项必要任务是，对历史学性质的前提，对内在于学术意识之发展进程中的、存在于话语中的那种知识领域的发生学性质的改进展开研究。这一任务的完成——后面的各种研究应始终保持在对中世纪逻辑学的整体表述框架中——将会赋予纯粹哲学性的解析工作以那种生动独特的形态与丰富性，而这种形态与丰富性恰恰始终是从那种被深刻把握的历史中涌现出来的。


  但是，对意谓理论的那种体系性—哲学性的理解，却并不会以这种方式而得到丰富，或者说，并不会以这种方式而根本得以可能。


  意谓理论首先必须被提升为概念，并且，只有以一种与概念性东西的本质相适宜的方式，才可实施这样一种提升。意谓理论的这种概念，就其内容而言，只有当我们知晓了那些对此概念起奠基和建构作用的普遍的意谓要素，它才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意谓理论，这种“语法”，应完全暂时性地、但却又是无可争议地被理解为可被辨认的东西亦即理论上可被规定的东西的整体性中的一部分。


  这种特殊科学的特性，如同人们对具体之物的理论研究之特性的扼要标明，必须通过它与其余科学的对立而得以理解，更好一些的情形是，倘若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一种整体编组，一种科学体系，就可以通过把这种特殊科学编入该体系中的某个地方而使其特性得以理解。


  这种“科学之体系”并非一种可以立即弄清楚的概念。人们径直将其理解为：一种定向于某些观点并由此整合而成的、在某一时代实际现存的科学。这样一种编组，把恰恰是历史学性质的既成事实编排到精神史之实现中的某一时代中去的这种编组，所能拥有的只是狭隘受限的有效性；就如同所有屈从于历史性变化的东西一样，它也必须有所改变。这样一种科学体系，在它的时代中能够成为有最高现实意义的东西，可以在精神史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文化时代之特性予以刻划的手段；纯粹理论性地就其内容来看，这种科学体系必然是被看作没什么价值的。那么，只有一种科学体系是能够具有理论价值的，这种科学体系并不把自己局限为一种对当前的现成科学的聚集，而是包容了所有一般科学。这样一种“体系”是如何可能的呢？


  某一时代的人们如何可以知道，有哪些新科学将会在未来出现，以及，何时才能穷尽这些新科学的数量，而且，这一数量究竟能否在将来被算清？


  科学的体系性与理论是哲学的一种事务。按人们的通常看法，哲学乃是“普遍的”科学，而具体科学必然是可以从中推导出来的。然而当人们想到，哲学本身并恰恰是哲学才经受着非常剧烈的变化，我们就会面临同样一种欠缺性，就像在最先被提到的“科学体系”概念中那样。显而易见，较之要去实现新的东西并忙碌于不切实际的可能性，人们宁愿去迁就于一种现成科学的秩序，因为这更富成效。对凌越于现成科学之纯粹实用布置的那种体系的要求绝非不可能，只是不应往这种要求里放入太多东西。


  体系不能涉及科学的创新。且不论体系为此需要长期的历史进程，需要某种条件来形成与发展，而且，这样一种创新在这种有疑问的体系中应是怎样的，也绝非什么纯粹理论上的事情。体系因此就坚持于对历史既成事实的加工。但或者仍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对一种纯粹理论性的科学体系的要求仍然有可能是正当的？


  事实上这样一种体系是可能的，倘若不再向它要求它所不能做到的东西的话。它仿佛只应提供对科学之可能主干以及这些主干之关系方式的一种勾勒，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中，新生物能够得以嵌入。被如此理解的“科学体系”概念，始终是不能被清晰辨识的，并且，关于赢获这种体系的途径，曾经存在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理论性的思虑与现成科学的实践定向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如此，那种可以在精神史中发现的科学体系的多样性就得到解释了。


  把科学理论和体系性的问题放到其完全的深度和广度中予以展开，这超出了本研究的任务领域；这里同样也不能对各种各样的解决尝试进行彻底的列举，并且这种列举也多少会有不同程度的偏差。只有那些主要观点才是应被道说的，迄今为止，在构造科学体系的各种努力中，这些主要观点已然起着主导性作用。


  存在着对科学的各种划分，与按照维鲁南男爵培根21的知性力量所进行的划分一样，它们都是在认识心理学的层面上被牢牢定向了的。着眼于个别科学的目的，可以尝试着作进一步的区分。如此，按照这些个别科学所优先运用的不同方法，就能对其做出区分。这在双重方式上是可能的：先是着眼于获取知识的程序方法而有研究的方法论：阐释性的科学和描述性的科学，如此，鉴于在科学中被获取的认识之表述结构的差异就有表述的方法论：普遍化的科学和个体化的科学。最终，科学的体系性能够对具体科学所特有的对象领域和其实际性形式予以思考，如此而区分了理想科学和实在科学。这最后一种区分方式，如同任何一种这样的尝试，若没有全面地重视和涵括表述结构之逻辑，或至少对研究之方法论都未予以重视，就不会得到什么确切可靠的结果。在这些不同的划分可能性中，哪一种适合于我们的研究任务呢？


  在这些不同的分类中进行选择的原则产生于如下问题，即，这种分类应该对我们的理解基础做些什么。我们想要知道，这种语法在司各脱的意义上是如何被研讨的；这种语法的对象领域应被认知为一种特有的东西。我们因而就会看到，我们被带回到了一种更早的东西之中，被带回到那些对象领域中了，并且这样的话，就为如何实现我们的任务而暗示出一条道路来。


  各个科学探讨的是不同的对象领域，或者是对不同观察角度下的同一领域进行探讨，而且是“由彼及此”地进行探讨。根据我们的观察，人们是把各个对象领域看作某些从属性的实际性领域的。这些实际性领域依其本性而具有某种结构和基本秩序。这样的话，就有一项任务摆到我们面前了，人们通常将此任务概述为“范畴学说”。在此，关键的事情绝不在于，邓·司各脱如何规定中世纪所传承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的数量和编排秩序。刻划实际性领域的范畴特征，是我们的任务，并且，先前对该特征所作的第一种区分有如此深远的传递，以致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看上去只是对某一领域的某种分类而不是绝对范畴。的确，我们整个研究的强调重点都依据于此，即要去阐明，倘若有不同的实际性领域，就应按其特性来认清它们，并相应地予以确定，使其彼此区分开来。


  对范畴之特性的特有的强调，看上去可能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强调决不可被看作是不合理的；只在下述情形下，它才可以被看作不合理的：在这种研究观点看来，那些有待研究的现象发生了改变，在其内容上发生了扭曲，并有一种看法被强加给司各脱了，而按照事实上的考察结果，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持有该看法。无疑，正是通过对范畴性东西的这一完全确定的层面的研究，司各脱哲学的这一方面应该得到或许比其本人所意识到的还要更清晰与更犀利的强调。然而这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一切有待阐明的东西都归属于哲学家的思想范围，并且只有这才是决定性的。邓·司各脱处理了不同领域的范畴结构，却并未充分意识到该范畴结构的意义与新颖之处，就这一实际情况而言，同时应被理解的是，司各脱并非是在系统化的秩序和完整性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我们的任务的内在要求是，不去做系统性补充和对漏洞的填补，而应是，把那些四处散落的东西聚合成一个一目了然的整体。


  这种对邓·司各脱范畴学说的研究因而就是在一种十分明确的视角下进行的，并且此研究至少能够被引导至如此地步，即，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同的领域区分开来，把可被思考的一切都以独特的清晰性勾勒于我们面前，以便能够向后面将要探讨的意义之领域指明其位置。


  去道说一种现象的逻辑位置，这的确远非逻辑学家们所喜欢的表达方式。他们所喜欢的那种表达方式是以一种确信，即对内在的、奠基于逻辑事物之本质中的那种结构的确信为基础的，关于这种确信，在此不能进一步予以阐明；因此，他们认为，在可思事物的领域中，每一种与其内容完全相宜的现象，都要求着某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奠基于空间规定，而这种规定，作为秩序，其自身又只有以一种关联体系为根据才是可能的。在逻辑的意义上，位置同样是以秩序为根据的。他们所说的逻辑位置，其意谓以某种方式契合于某种关系整体。


  经院哲学的思想并非只是在一种新的方面上有如此显现，不如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获得了可籍以理解意谓理论的那个真正的基础。先来探讨范畴学说并使之成为意谓理论的理解基础，但这样做，还并没有澄清这两个领域的逻辑上的归列关系。也只有当这两种现象本身都已得到充分认识，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对二者之等阶秩序作出决断时，对此问题的解释才是可能的。


  存在着更多的、不同的实际性领域，但直到现在，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倘若要就此说些什么，严格而论，我们也只能以猜测的方式来言说。我们如何确知这一问题，并且，这一问题究竟是何种类型的问题？存在着一种实际性领域，或更进一步地说，各种各样的实际性领域是现成存在着的，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先天地、以演绎的方式获得证明的。实事性只显示自身。这种揭示的意义是什么？被揭示的东西，在其自身中伫立于我们面前，这种东西，形象地说来，只能被直接把握，并不需要绕到别的东西那里来被把握；这样一种可显示之物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在认知实践的意义上，我们有责任只去如此关注，去实际地把握所有可把握之物，去充分汲取被呈现者的纯粹自身。对于直接的东西，是不能有什么怀疑、可能以及蒙蔽的。因为，作为直接者，在其自身与理解之间似乎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因为只有在揭示的道路上才可以获得一种关于实际性领域的知，因此，关于这些实际性领域的数量和被揭示者的完整性，我们也不能从一开始就予以确定。因此也根本很难确定，应首先揭示哪个领域。然而实际上，人们将试着去理解那种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即我们通常所熟悉的东西。这种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可以是经验的实际性，我们每天正是运行于这种实际性之中，也可以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既有之物，即物理的自然实际性。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被直接给予的是心理性的东西。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心理性的东西，其本身作为特有的世界，根本不是首先被意识到的，或者只是经过长时间的反思才被意识到，除此之外，这种观点也过度地承载了一些从一开始就难以澄清的前提，例如说心理性东西是离认知的主体最近的东西，甚至就是这一主体本身。从方法上看，首先和直接被给予的东西是感性世界，是“周围世界”，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工作也不应以感性世界作为出发点。虽然刚刚说过，先天演绎的方式不能用来澄清那些实际性领域以及它们的类型和数量，然而人们倒是可以从一般的思考出发；只要人们想要对这种独特的程序做出解释，这样做甚至就还有某种必然性。


   



  第一章  “一”、数学的实际性、自然的实际性以及形而上学的实际性


   



  每个对象领域都是对象之领域。即使我们对于那些实际性领域还完全不了解任何细节，但当我们谈论它们并认为它们在方方面面上都有疑问时，某种东西就与我们相对而立了，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对象。所有东西和每一种东西都是对象。Primum objectum est ens ut commune omnibus［首要的对象是存在，而存在乃是每一种事物所共有的］。在每一种认识对象中，只要它恰恰就是对象，存在（Ens）都被给予了。如同视觉的每一种对象，无论是白色的、黑色的还是彩色的，都是有颜色的，每一个对象也因而都根本地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无论其在内容上始终呈现的是什么。


  在邓·司各脱那里，有这样一条使人感受到有近乎现代气息的评语：我们经常使自己有这样一种经验，即，我们面对着某种对象性的东西，却不知道它是实体还是偶性；换言之：这种对象性的东西还没有什么更详细的范畴规定。当我们在精神性目光中获得了一种对象性的东西，就会有这样的疑虑产生，即，它们存在于哪一种范畴中，它们的实际存在是为了它们自身还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这种对象性东西的实际性特征还完全没有被确定，尽管如此，某种东西已经被给予了。Aliquid indifferens concipimus［我们领会了某种无差别的东西］：在每一种明确的范畴形成过程中，我们都把握到了一种先行存在的东西。“存在”因而就意味着对象领域本身的整体意义，意味着在对象性东西中的那种贯彻性的因素，“存在”乃是范畴中的范畴22。“存在”始终保持于每一对象中，尽管对象在其内容的丰富性上一向是有所差异的。23


  这种“存在”属于maxime scibilia［最高可知者］24。对此可有双重理解。“最高可知者”是那种源始地被知晓的东西；对此的理解，不宜过多地在时间性的发生学意义上进行，而应在逻辑的意义上展开。这个“最高”，在这里包含了一种逻辑的—理论的价值思想，并刻划了对象性东西的那种原初要素的特征，即对象性。存在，在上述意义上被把握为“最高可知者”的存在，它所意指的不是别的，而就是一般对象认识的可能性条件。


  进一步地，最高可知者还可以意指那种东西，那种应以最大的明确性而被认识的东西。这里，对于这种认识心理学的——亦即与主体性有关的——意谓，我们没有兴趣。最高可知者的对象性的、范畴性的第一种意谓显示出，存在表示了一种终极的、最高的东西，在它之后，再没有什么可以被追问了25。


  这也是对象之规定的本真的哲学意谓，是经院哲学在“超越”这一名称下所熟知的东西。超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之上，没有什么可以涵括它的种；它是不可再被谓述的26。“存在”的这种终极性作为对象性本身，是超越的本质性东西。超越可分派到许多个别对象并通过它们而被谓述，但这对于超越而言是偶然的。这些个别对象也绝非超越，因为与之相伴的是已经被给予了的存在之概念。唯有那种可以用存在转换的东西，才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被算作超越中的东西。这种可转换性因而就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标准，借此可决定，在存在之外还有什么可被看作是归属于超越的27。它在构建对象的那些要素中规定了那种最终的并且在逻辑的等阶秩序中处于最高位置的领域。


  其他的超越性，如一、真、善等等，可以被看作是存在的“近似—特性”，但并非在同等意义上如同作为对象性本身的存在那般源始。这些超越当然也不允许它们中有什么等阶秩序，更确切地说，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即，其中的某一种，鉴于其对象之建构的特征，要比另一种更源始。倘若人们不想只是绕圈子的话，就得承认，这些超越性中，没有一种能被揭示（澄清，而非说明）。通常并且只要人们对于这些终极性有所澄清——换言之，把这些终极性本身作为对象来思考——之际，伴随着这些对象，所有为了对象本身的建构要素就都被给予了。


  这些超越性本身不能是一种具体科学的对象；科学之本质阻碍了这种事情。因为，在这种或那种科学中，在到处都有对象以供研究的地方，所能碰到的只是对象。所以，对于各种各样的个别对象，若人们每每都想追溯到其最终的理论性的结构要素中去，这些超越性就必然常常只是被一再地、徒劳无益地探讨了28。


  把存在视为“某种根本的东西”，这看上去不再能开启什么新的东西了。一切都终止于存在，就仿佛是终止于一种终极中。或者，我们终竟还是没有穷尽它的意谓内容？但是，关于这一对象本身，的确不能再有什么——应普遍地道说此对象的——对象性的东西了。这种“普遍”在这里丧失了所有意义。并且，只要人们不把谓词不合理地限制在一种片面的归属行为中，关于存在，就还是有更多东西可以谓述的。以这种更广阔的谓词，我们自然就进入到那种业已被注意到的思想的循环运动中了。只要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幸”不在我们这里，而是在对象自身中——我们与之相应地已将其接受为绝对者，这就不是什么循环。而且还要注意的是，就算以那些谓词我们是在绕圈子，但每一次我们也都仿佛是伫立在这一圆周的不同位置上。


  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一种东西。但以这样一种臆想性的陈词滥调，我们看上去还并没有从对象中超脱出来。但在这句话中却恰恰存在着一种富有成效的因素，即关系之因素。对象关系于自身。在何种程度上这种东西是一种东西？因为它不是别的。它是一种东西并在此东西之是中不—是—别的东西。“东西只在其界限中是其所是”，黑格尔说道29。邓·司各脱透彻地知晓对象自身中的这种关系：idem et diversum sunt contraria immediata circa ens et convertibilia［同一与差异是相对立者，它们直接相关于（围绕着）存在，并且是可以（用存在）转换的东西］30。这一种东西与别的东西都是直接伴随着对象一般而被同时给予的；这“一种”东西甚至这个“一”都不是与二相对立的，而是说，这一种东西与别的东西，这种“对成”（Heterothesis）31，是那种作为对象之据有的思想的真实起源（der wahre Ursprung des Denkens als Gegenstandsbemächtigung）32。


  这些原初的、看似相当空洞的事态却是在最近才被一个现代思想家在一项研究中极为锐利地再度突显出来，此研究赢得了深度与细致，因为它是从先验哲学的地基上形成的33。此研究指明了“一个”与“一”之间的那种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它指出，数字不是什么纯粹的逻辑的构造物，以这样一种东西本身，还根本没有什么被给出来。接下来可以指出，邓·司各脱是如何倾力于——此外他也曾“报以激情”地致力于数学研究34——探讨“一”概念中的那些区别，经院哲学对于这种区别是根本不陌生的，否则李凯尔特就不能借用埃克哈特大师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的那项重要研究的开头语了。


  Idem et diversum sunt contraria, quia idem est quoddam unum et diversum quoddam multum［同一与差异是相对立的，因为同一是某种“一”而差异是某种“多”］35. 这个“quoddam”［某种］是值得注意的。人们太易于去做那样的尝试，即，在一那里立即就想到某种数量上的东西。邓·司各脱是想通过这个“某种东西”来预防上述倾向。与对象概念如此本质性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些问题，其困难之处，他是知晓的，否则他就不会清楚明确地予以指出——这在他的著作中是难得一见的36、37。


  在那个“对成”、那个“同一与差异”能够得到进一步考察之前，还应该去制止一种异议。人们也许会猜想，在一种聚焦于实体与实在东西的哲学中，如同经院哲学在被第一眼看到时所显现的那样，这种同一与差异只适用于实在之物，因而具有一种完全受限的应用领域，并且不能作为对象性东西本身的源初范畴而直接与共同存在着发生关系。邓·司各脱确实承认，同一与差异的确主要是就那些实体(realen Dingen［实在之物］)而言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具体的实体表现为最切近存在的应用领域。这一承认之所说因而更多地是指在一种被规定了的对象领域中的那种应用的频繁性，而不是说“主导领域”的广度，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分的。38这种区分也适用于质、量以及关系，甚至对于否定与褫夺也是有效的39，换言之：这对于所有以及每一种作为某物而被知晓的东西都是有效的40。然而邓·司各脱也在某处明确表示：“res”41之关系不必只限于自然现实，它毋宁是可以意味着一切的，即所有根本不是无的东西。无是那种包含矛盾的东西——例如一个圆的正方形。因而，所有不含有任何矛盾的东西，无论它是一种实在的存在还是一种理智的存在（ens rationis）42，都是一个事物43。


  因此，关于同一与差异，始终要进一步予以澄清的，是源初的对象性的特征。


  在对成中存在着三种因素：关系（Relation）和两个关系环节。关系只是存在于关系环节之间的关系，而关系环节则是为关系起奠基作用的关系环节。从某一方面来看，关系与关系环节是互相关联的。一个与另一个是关系环节，关系存在于它们“之间”。这是何种类型的关系？


  对此，若我们从奠定关系的关系环节出发，且首先从“一个”出发，我们就能获得最可靠的答复。“一”之所谓是有双关性的：它能够意指那个可以与存在相转换的一，也可以意指那个作为数之原则的一。


  一方面，一意指那种东西，通过它，每一个对象才是一个对象；另一方面，一被视为数字44。与之对应地，多也是如此。不是每一种“多”，更确切地说，不是每一种多样性或多重性（Mannigfaltigkeit oder Mehrerleiheit）45都奠定数字本身。多样性本身有一种比数更广阔的有效性领域，就好像作为超越的一那样。多重性所要求的只是根本区分着的诸对象并且在其概念中还不要求量46。在这里，那种只是暂时地对作为超越的一和多所道说的东西，只有通过它与量的对立、与数领域的对立才能得到完全阐明。


  “一”可以与一般的对象性东西相转换，这适合于每一种对象47。一切存在的东西，只要它是（属于）一的，它就存在着48。那么如何去思考对象之存在与其中一个的存在呢，存在与一之间彼此是如何对待的呢？作为可转换者的一肯定不是量。毫无疑问，一也意味着某种与存在不同的东西。如此，伴随着每个对象——它必然是一个对象，我们就有两个对象了么？


  邓·司各脱说，一（存在）并没有给存在添加什么新的对象，亦即，并没有像白色对于实体的附加那样给存在添加了什么东西。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在自身中并依寓于自身的对象（ein Gegenstand in sich und an sich）。更确切地说，一是伴随着那种作为其形式的东西而被直接地一道给予的。这种可转换性说的不是两个对象之间的一种绝对的区分，而只是意味着可以对一种内容进行不同的观察与确定。倘若只有通过添加一种新的东西，一个对象才能重又成为一个对象49，那么就必须进而问道，这样一种东西通过什么而存在的，这样的话，在思想的源初对象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一种Processus in infinitum［进入无限中去的进程］。什么被称作是一个对象，它同时就意味着一个对象，这个什么是一个东西；然而这个一并不是那个首先被意指的东西，而是，就其自身而言，它说的是一种褫夺——只要一个对象恰恰不是别的对象。它因而并没有往对象之概念上添加实在的内容上的东西。一与存在的这种可转换性因而与对象的内容上的本质存在无关。倘若是这种情形，那么，例如“多”就不能是一个对象，只要这种多作为多恰恰不是“单一”性（“Ein”-heit）的。尽管如此，倘若现在还在说每种多都是一个多，这样的话，这就明确指出了，“一”并未触及一个对象的什么，而是必然作为基本的确定性加诸其上了的。每一个什么都存在于“一”的形式中，在所有对象那里——虽然这些对象在内容上还有很大差别——都始终存在着一种同一的确定性50。


  超越的“一”的这种确定性特征也已经以那种方式显露出来，邓·司各脱借此反对把一当作数字。这个超越（着）的一是对象那里的某种东西，通过它，对象才成为一个对象，一种对象性才根本成为规定性的因素；相反，作为数字的一本身就是对象，是对象性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51。


  那么，进一步地，如何把这种超越的一理解为确定性呢？


  形式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先验哲学中都扮演了一种关键的角色。它对于学术性思想而言，而且首要地对于哲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当然就不应认为，形式概念总是被清晰地并首先被明确地理解了。因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特别是在意谓理论那里，形式概念将对此研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想在这里，在它向我们首度明确显现之际，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预备性道说。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形式首先包含的是形而上学的意谓，而较少是物理学、心理学、形而上学之实在的构型原则。但是在逻辑领域它也绝没有扮演一种从属性的角色。康德首次把形式概念提升到逻辑领域中的那种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并且从此以后它就变成了不可或缺的Instrumentarium logicum［逻辑工具］。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应该在此得到一种预先的考察。


  所有在体验中与我“相对”而立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被把握了。这种“相对”本身已经是一种确定的视角（一种回顾［Respectus］），已经是一种关系情形（Bewandtnis），即我与对象之间的一种情形。在此自然不应想到一种空间的疏远和邻近。这种“相对”是一种借用自然现实的表达，这种表达被用来标志清晰意识（Bewußtheit）52的那种非感性的关系。清晰意识，就其特性而言，乃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就像所有在自然现实中与我相对而立的东西——一旦我自身得到了不同的位置确定——就是某种别的东西一样，并且就像尽管在这种“相对”中恰恰有一种同一的因素但这种纯粹的相对也仍然持存一样，这种相对也如此存在于体验中，存在于清晰意识中。我与非我的这种关系，当我仿佛是变换了“位置”时，换言之，当我有所理解地与别的对象相对而立时，它也作为那种原初本己的（ureigene）关系而持存着。


  因而，当某种东西是被一般地给予我并被我所意识到时，当我把某种东西做成了我的意识的对象时，明确性的概念就已经开始运作了。对象之所是存在于清晰状态中，即便仿佛只是存在于朦胧昏暗中，这也只不过是让人看到了某种对象性的东西本身。倘若缺少这第一种的清晰状态因素，那我就根本没有绝对的黑暗；因为，当我拥有这种绝对黑暗时，这种黑暗自身就已经是再度存在于清晰状态中了。毋宁是必须这样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对象，我盲目地活在绝对黑暗中，不能精神性地、思想性地运动，思想是静默不动的。以这种存在我获得了第一种明确性，并且只要每种存在都是一个一，我就获得了在对象性东西的多种多样的丰富性中的第一种秩序。这样的话，明确性就是在既有之物那里的某种秩序性的东西，它使得既有之物可以把握、可以认知并且可以理解。


  虽然一并没有给对象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但它还是带来了关于对象的更多的清晰状态，给予对象以某种秩序性的东西。一的这种明确性并非源始地与一等同。不如说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象”的意谓是某种肯定性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一已经不再是源始的了，它已经把存在预设为前提了。一给予对象以某种类型的本己行为（quendam modum se habendi［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方式］）。这种本己行为（Sichgehaben）通过一而与对象有了某种关系情形。这种关系情形不是什么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更确切地说是褫夺性的。一作为褫夺性的明确性绝没有把肯定的东西给排除出去，否则一就不能用来道说那个作为绝对者的上帝了。


  我们知道：与一相对的是众多，是杂多性。在何种程度上，众多是一种褫夺，并且由此而来，一是对一种褫夺的褫夺呢？53


  邓·司各脱是在对一般思虑之特有关系的澄清工作中开始入手的，对他的这一澄清工作，我们在后面的意谓理论那里还会有细致的探讨。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关于对象说了某种有肯定意谓的东西，但就其事态而言，它却是褫夺性的。所以“形体的”一词鉴于其事态说的乃是某种褫夺性的东西，“非形体的”（精神的）一词鉴于其事态说的则是某种肯定性的东西54。因为，这种物质现实比起精神性东西要更加直接地切近于我们并被我们所知晓，同时，这种物质现实是先被给予了肯定的意谓而非褫夺的意谓，那些被最切近地知晓的东西通常被给予了肯定的意谓，而那些较少被知晓的东西则通常被赋予了褫夺的意谓。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肯定的意谓中理解了造物的实在性，因为这种实在性是直接地更切近地存在着的，但这种实在性是有限的、受限定的，因而，与神性存在相比，这种实在性的事态不是一种肯定的事态；但是，我们却是在“无限的”、“不受限定的”这些褫夺的意谓中去理解那种事态性的肯定的东西的。这种褫夺的意谓形式表达了一种肯定的事态。55


  那么“一”这个概念就是从那种形式（构形原则）——它聚合了对象的诸部分——中获得的。在某一方面看来，“一”是一种未区分者，一种素朴者，另一方面，“多”则是被区分者，是多重者。


  这种多重性因而源出于从这种“统一”性而来的那种差异性，因而就意味着对统一性的褫夺。虽然多是在一种肯定的意谓中被理解的（理解为被区分者），但按照其内容来看，它却是一种褫夺。另一方面，一是在一种褫夺的意谓中被表达出来的，而在内容上却说的是一种确定，是某种肯定的东西，这种东西排除了每一种褫夺——褫夺是存在于众多之中的。因而，就事态而言，一说的是某种肯定的东西，而就意谓形式（modus significandi）56而言，它却意味着一种褫夺。一是对褫夺的褫夺，褫夺存在于多之中，而就它那一方面而言，多乃是对一的褫夺；如此我们就会看到，一是被多所规定的，反之亦然。现在需要澄清的是，一是以何种方式加到对象上去的；通过那种褫夺的意谓形式，一赋予对象以一种明确性。对象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别的东西57。


  现在，一个足够确定的始基就被给予了，借此我们可以按照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关系特性来对上述问题做出裁定。或许看上去，对一和多的这种详尽的探讨似乎是不需要的。同一与差异恰恰是彼此不同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区分状态的那种绝对不可追溯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那个“不”中有其最素朴的表达。然而，当一作为某种东西被否定了，别的东西却并不可以由此就被突然召唤出来。“否定从某种东西中只是造成了一个不是—某种东西或者只是造成了无，它使所谓的对象本身消失，并且同样地，不同状态或区分状态从来都不能通过‘非—同一性’而形成”58。


  这样就可以明白，同一与差异之间的那种对立的本性并非直接清晰可见的。因而必须对各种对立特性进行研究并由此而裁定，哪一种对立特性能够单独用来解释眼下的这一情形。我们已经大致提到过，单纯的否定不足以成为这里所探讨的那种关系的特性。那种通过“不”之设置而与对象对立的、作为关系之环节的东西，虽然造就了一种对立，但是它没有设定什么东西（nihil ponit［没有设定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它没有造成别的什么对象，也没有像褫夺那样对主词有所要求。人们也就可以说，“无”之不（能）看，恰恰就像石头之不（能）看一样59。邓·司各脱把这种对立和矛盾的特性简要地表达为：Contradictio salvatur in ente et non ente［这种对立被包含在存在和非存在之中］；这种对立始终被包含在存在和非存在的领域之中60。


  存在和非存在诚然是彼此对立的，但它们并不是彼此区分的。区分状态只存在于存在者的领域中；因为区分状态不是单纯的否定（分离），而同样地也是结合。只是在那里，在有一种观察角度、有一种更高统一性——那种有待区分的东西能够据此而被衡量——的地方，某种像区分状态那样的东西才是可能的。否定，如同它在矛盾的对立中所显现的的那样，属于“主观逻辑”。“非—人”固然可以说的是一头驴，换言之，可以说的是一种存在着的对象，但是这种否定，只要它被纯粹理解为否定，就只是在认知中——亦即通过主观的思想规定——的一种存在；否定在矛盾的对立中并不具有一种客观的持存。“非—白色”，只要它与白色相对立，就绝不是黑色的，而是说，它的意谓包括了除白色之外的每一种存在者和“非—存在者”61。


  然而一个与另一个（das Eine und das Andere）都是超越性，都是对象的源始规定状态，并且它们本身都是可以与对象相转换的。二者都关乎对象性东西。因此，在此二者中，那种矛盾的对立是完全不适用的62。


  就褫夺而言，情形是怎样的？褫夺只存在于存在者领域中，因而，较之矛盾，褫夺有一种更有限的有效性领域。然而褫夺看上去是对存在于一与多之间的那种关系的确切表达，因为褫夺与一和多一样都只是在“存在（者）”领域中才有其持存。若我们对先前已经探讨过的一和多的那种特性——把一规定为褫夺之褫夺（亦即对多样性的褫夺）——予以沉思，褫夺在此似乎就会愈发值得关注。尽管如此，褫夺也必须作为不确切的关系而被排除在外。因为虽然褫夺存在于“存在者”领域中，但它没有设置任何对象。这也适用于那种必须用“矛盾”来加以道说的东西，因为褫夺就是某种类型的矛盾，这样说是鉴于，在褫夺那里，那种纯粹的否定开始生效了，虽说是以对否定活动的那种被严格限定的客体即“habitus”［本己行为］63的某种规整而开始运作的。但是它与矛盾的区别在于，它绝不让对象消失于无中，而是要求这样一种对象，此对象恰恰应该通过这种褫夺而具有一种独有的确定性。因而，无不能看——因为不是对象，石头也不能看——因为没有这种看的能力，而是，只有一种自身能看的生物才能被称作瞎的64。


  因为矛盾使得其中一个关系环节消失于无中，而褫夺——尽管它始终存在于“存在（者）”（Ens）之领域中——也的确没有把任何对象设置为关系环节，所以这两种联系并不适宜于充当一与多之间的那种真实关系。一和多一样，就其自身而言，它们都是被绝对地领会的65。


  那种唯一的联系——它可以标明两种关系成分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对立性。在它的关系成分中所发生的情形是，每一成分都设置了一种东西，但就内容而言却是设置了另一种东西66。


  这里不会去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对立性理论——特别是研究这三种对立类型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在逻辑上的等级地位。这却不意味着，对立性理论不具备那种适用于每一种哲学的基础性意义。恰恰应看到，今天的那种有理由得到尊敬并取得优势的思想流派，亦即价值哲学，正是以这种“对立概念”而在决定性的位置上展开工作的。


  对于目前的研究而言，仅仅那一洞见就已经有深远意义了，此洞见即，一作为超越、作为对象的源始规定，立刻就源始地要求着多；因而，“对成”乃是对象之思的真正“起源”。“它必然已经是逻辑上的开端……一个与另一个是存在的，因为若没有一个与另一个，就没有任何对象了；并且，倘若主体不是在它的第一步中就已经‘一下子’思考了一个与另一个的话，主体就完全不能逻辑性地启动思想”67。


  需要指出的是，“一”（Unum）是一种语义双关的表达，一方面，它意指超越，即那种可与存在相转换的对象之规定；另一方面，“一”意指数之原则。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一”这种超越做了很多澄清工作，但对此工作的全部成果的谈论，还根本没有触及数。由此可以推论，伴随着作为数之原则的“一”，必然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了，换言之，数并非已经伴随着对象本身而被给予了，并非在第一开端中就已经存在。另一个所意指的仅仅是多样性，因而并非“两种［意谓］：量的第二与质的多种多样”68。


  数在逻辑上是一种后来的作为对象本身的构造物。为了突显作为超越的一和作为数的一之间的区分——或者按现代的说法，为了突显“一个”与“一”之间的区分，并且，为了同时在其本己特性中更犀利地对“一个”予以特征刻划，接下来也应耐心考察作为数原则的一。在逻辑领域诸“开端”中的那些关系的素朴性，更多地是允许这种做法，即通过对可能现象的对照来进行特征刻划，而不大许可那种做法，即通过对轮廓的积极突显来进行特征刻划。


  那么，在邓·司各脱的意义上，“一”作为数原则就不只是局限于纯粹数目，不只是局限于数学的东西。在此，同时也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一”这个词语应被如此看待：它也一并包含着被计数的对象；并且反过来说，这也是以多种方式一再发生的情形。相应于numerus［数］这一表达的歧义性，作为principium numeri（数原则）的Unum（一）因而就会成为一个适宜于不同类型的研究的标题。


  毫无疑问，在逻辑上，纯粹的数是先行于被计数的对象的。由于这一点，并且由于那一情形——数量上的东西还并没有伴随着一这种超越而被给予了——应该首先被揭示出来，我们就应在对被计数对象和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前先来研究纯粹的数。对纯粹数的考察和对运用于对象上的计数活动的考察一样，二者同样都会进一步地把我们带入研究的共同方向：此向度完全紧扣着实际性领域的一种区分。在那一点上，即在对第一种超越的探讨被详尽阐明的地方，去把对其他超越——真与善——的探讨予以串联，然后才开始承担起确定单个实际性领域之特征的那一特殊任务，第一眼看上去这固然可能显得是更一贯的和更相宜的，然而，通过在这里被选择的那一秩序编排，在不同实际性领域中的个别超越之间的那种概念性的关联就得到了更清晰的和更确切的发觉，此关联会在“一”那里以及此后将要探讨的“真”那里得到证实。那种在逻辑上进行排序的整体概观的可能缺陷——这种可能的缺陷是不应被否认的——将在此章结尾处通过一种相应的概述而得到消除。


  一与多还不是什么数量上的东西。人们能够承认这一点但却可以就此指出，在它们之中恰恰就有数隐藏着。一个是一，并且，另一个是一，一与一给出了二。现在我把二接受为这一个，再加上另一个，这样我就得到了三。以此方式就可以在数序列中任意地向前继续推进。


  然而，这种理解在“一个与另一个”的概念中设置了某种事实上并未在此概念中出现的东西。当我说“一个与另一个”时，我还并不是就在计数了，我还并没有对多少予以裁定。在如此多（Soviel）中才有数字存在。邓·司各脱是这样表达的：Ratio mensurae［尺度之形式］亦即尺度之概念必须添加到超越的一和超越的多中去69。在数领域中的多根本不是其他东西，不是多样性。前者要多于后者。它甚至要多于集合。人们因而可以承认，伴随着对那种数——它来自于一个与另一个——所作的上述推论，就有太多东西被放入到对象的源初规定中去了，并且就是想要强调，伴随着一个与另一个并再加上另一个，就有一种多样性、一种众多被设置起来了，这是一种量，由此而来，那种最简单的量，“一”，也就可以获得了。


  然而，就连这种推导尝试也必然会失败。伴随着一与多，一种多样性肯定就被给予了。但邓·司各脱却强调说：Non omnis multitudo causat numerum simpliciter［不是每一种多都会简单地导致数］。“一个”（das Eine）作为对象的源初规定性仍然还处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彼岸，“计量”之观念与量性规定在这里还根本不能产生70。


  以多样性的概念还不能获得纯粹的数。对于集合而言，本质性的事情恰恰是，不具有任何明确性，并且，我们要看清它的突出之处——它所构成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秩序的。它仅仅像是一种堆积，一种无选择的聚合。邓·司各脱指出，纯粹的数并不会通过单纯的例如一个石头堆那样的堆积而获得什么统一性和规定性71。集合因而还处在数学领域的外面。然而今天恰恰就存在着基础性的数学学科，它明确地致力于探讨多样性和集合，更确切地说，致力于探讨“基数”72，这一事实看似就掌握着针对刚刚所说问题的一种裁决权。因为，当我们以诸集合甚至以“无限的东西”来计算时73，就会显明一些结果，例如，有理数整体的基数是不等于实数整体的基数的74，那么，为了使集合概念和类概念中的那些计算得以可能，量之类型的那些明确性就已经混进来了。基于这一事实之上的例如就有那种合理的抗辩，它反对从那种表面上的却也更简单的类概念中推导出基数词。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那种不仅令人感兴趣而且也有重要意谓的多样性理论在这里却不应再被触及了。现在只应从方方面面都把那一命题——伴随着“同一与差异”而被给予的多样性的命题——确认为尚不具有数学特征的命题。


  就像“一个”尚还不是“一”，那么多样性也还不是一种“如此多”，不是一种数。多样性所要求的只是一般而言有所区分的对象。然而在一种十分明确的角度看来，诸数是不同的，不仅如此，这种区分性也是一种唯数所特有的东西75。为了能够在一种十分明确的角度看出这些数是可区分的，它们就必须仿若存在于某种“中介物”之中，它们要求一种生发始基（Lebenselement），这种始基给予它们以持存并将它们保持于此始基之持存中76。


  我们业已说过，每一个数都意味着一个如此多，计量单位的那种观察角度必须添加到“一”这种超越中去，以便从“一个”中得出“一”。就一般而言，现在可以这样说：量是效力于数量上的东西的那种中介物77。邓·司各脱把这种量命名为尺度的“主人”，尺度的统治者78。数学家只能在量之中介物中活动，这种情形乃是数学家的全部对象所必须且必然具有的情形，此情形是数学之可能性的条件。但它本身却不是数学的对象。


  但是量的确归属于那十个范畴，这些范畴的生效范围是关乎自然实际性的；更进一步地说，量是一种偶性，一种性质。但是数学的确不是自然科学；同样，如同数的那种自主的领域所显示的那样，数学也很少和偶然的东西打交道。


  量虽然能被说成是内在于实体中的，但量也并不因此就是数学的对象了，sed quasi medium supponitur［它似乎是被归之于中介物的］。在数学中并不使用这些实体，同样也根本不具有自然实际性。比起在自然实际性中的量，在数学中的量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的意谓和功用79。


  邓·司各脱说，数学家根本没有偶性之概念；倒应在下述意义上来澄清数学对象，即，数学对象“似乎”是为其自身而实存的80。


  一种科学之所以是一种数学性的东西，不只是因为，此科学之对象表明其自身是抽象的和非感性的——因为在逻辑学之对象那里也是如此情形——而是因为它是在计量单位的观察角度下、在量的观察角度下来考察其对象。并且，“量的”这一概念表明其自身尚还无关乎运动之概念。因而数学东西的那种非感性领域就并未与自然实际领域混淆在一起。无论有运动还是没有运动，数学判断都是有效的，它不取决于自然实际的实在性。


  数学的非感性特征也在那一事情中表现出来，即，在与纯粹数打交道的过程中，数学家并不关心在自然实际中是否有被计数对象的相应总数。同样地，在圆理论中是否实际地划出半径，这对于数学家而言始终无关紧要的；决定性的事情是，圆周上的所有点与中心点的距离具有理想的等同状态81。说得更清楚些，数学的这些非感性对象的那种非经验性的存在是很难予以表达的。


  因此已经证明了，纯粹数是一种构造物，这种构造物仅仅存在于被规定了的地基之上。量是数之领域的建构性范畴。它规定了某种对象领域，此领域——按照其实际性形式并如同其自身所显示的那样——是非感性的类型。作为纯粹数的“一”不再像作为对象自身之明确性的超越的“一”那样具有广阔的、无所不包的统治领域。


  数领域的那种业已查明并被说出的特有性质可能已经足以预防把一个与一看成同一种东西的那种做法。然而我们对数领域的特征刻划仍然是不完整的；恰恰是那个东西，那个赋予数以其真正规定性的东西，还依然存在于黑暗之中。


  “一”作为数应该是principium numerorum［数之原则］。如此就有许多数，并且也有一个开端，一个“本原”82。“一个与另一个”的那种多样性好像是无规则的，对于一个而言，存在着任意的许多的另一个。在一个中并不确定的是，哪一个恰恰必须是一个的另一个。每一个另一个都能是对于一个而言的另一个。


  为了在一幅图景中解释这一事态——当然只是在一幅图景83中，就应指出：一个是空间中的任何一点。由这一点而来，我现在就能够按照任意多的方向前行到另一点。在数领域中却不是这样的。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一种完全确定的、明确的和唯一的进展向度。这一次，点又再度意味着一，如此就有了一条仅仅通向二和三以及其他数的十分明确的“道路”，这一道路是被这些数的明确性所确定的。现在是时候强调这种特有的形式了——每个数借此得以成为那个完全确定的数，并且每个数借此得以在十分明确的视角下区分于每一个其他的数。在此将显示出，数学领域的那种刚刚被揭示出的本质因素，作为“中介物”和非感性特征的量，是如何获得其权利的，并且如何证明自己乃是数之本己明确性的可能性条件。


  为了查明这种赋予明确性的形式，邓·司各脱就从那一要点开始，在那里，问题最清晰地直接显现出来并且使自己相应地易于被提出。此问题不可能是在“纯粹数”的抽象领域中的；但是在“实在数”那里，也就是说，在被计数的对象那里，则易于开启这一问题：以十对象为例，它们的确不是一个，而是许多，尽管如此，但为何没有得出一个十分确定的数？那种要素，那种赋予不容置疑的现成杂多以此性（Diesheit）、单位（Einheit）84、明确性的要素是什么？邓·司各脱自己承认，对此的研究是不容易的，并且，对这一要素之本性的那些看法也大相径庭85。我们在此将完全遵循这位哲学家的思想进程，他首先批判性地讨论了三种不同理论，以便就此阐明他的看法——在纯粹数的领域中，问题才可以真正得到解决；因为数并非是通过计数活动才得到的，而是相反：毋宁说，计数活动是依据于纯粹数才根本得以可能的。


  托马斯·阿奎那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数是从它的最后单位而来有了它的明确性和此性，但更确切地说，这种单位本身并非绝对地赋予了明确性86，而是根据它与诸单位——数正是从这些单位而来聚在一起的——中的最初者所保持的明确的距离才赋予了明确性。按照这一距离——因而这每每就意味着，相关数的最终单位与它的最初单位之间的距离——就产生了数的明确性；这些不同的距离把数的特征刻划为彼此规定的不同东西。


  赋予着形式和明确性的那种功用可以由上述两种意义上的“最后单位”所实行——只要它是这种单位（最终单位本身），或者只要它与最初的单位有一定距离。但这两种可能性都被邓·司各脱敏锐地驳回了。


  那种应该作为一种对象的形式而起作用的东西，必须渗透到整个对象的材料中去，必须把它的明确性刻在整个质料之上，如同灵魂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形式规定了和生动了躯体的所有部分。然而，一个数的最终单位是这样拓展其明确性的，即，它是这种单位，它不追逐于数的那些前面的单位，它仿佛是让它们处于原始状态，也没有针对它们的某种规定之功用。


  还得进一步地留意的是：一个数的最终单位，其本身也的确是归属于那些单位的，正是这些单位造就了那种有待规定的质料；否则，以“四”为例，若它的最终单位不是材料而是数的形式的话，它就必然会变成“三”。因而，那种自身归属于质料的最终单位，本身是没有什么先于其他单位的优先地位的，也就是说并没有这样一种优先性：被授权作为形式去在整体性中去规定前面的那些单位。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它与最初单位的距离中，一个数的最终单位也并未本己地拥有造型之功用。从一个单位到另一单位的距离——对此的理解既非时间意义上的亦非空间意义上的——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关系。数的明确性若是奠基于这种关系的话，则数就根本不是某种量，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观察角度。


  进而言之，这种距离——它一度被认为是数之形式——如何能被算作是数的形式特征，并且，这种距离如何能伸展开来，就仿佛是凌越于所有单位之上？因为，作为关系，它只关乎最后的与最初的部分，而不关乎在其间存在着的那些部分。但同时也看不出，在这种距离那里，最后的部分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对于最初部分的优先地位，并且看不出，这些单位——它们构成了相关数——中的每一个单位究竟是如何能够既存在于最初的“位”又存在于最后的“位”抑或存在于此外的某个“位”（Stelle）上的。然而，若最终的单位是整个数的形式，则各个单位的那种所谓的等值性就是不可能的87。


  邓·司各脱所引用的第二种理论——此理论的首创者始终未被说出——的出发点在于，这一理论把数看作是一种离散的88现象，以此区别于连续性。如同连续性中的那种确定的连续性造就了单位之形式，如此就总是——例如在线、面、体那里——可以找到连续性的确定形式，那么，通过总是确定了的离散，数就获得了它的明确性和单位。如同连续性的那些部分为连续性的形式提供了质料，那么这些单位也为不同的离散提供了质料，通过这些离散，那些单独的数才首先作为确定的“属”（Spezies）而出现。与这样一种对数的理解相适宜的明确性（确定性）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数不是来自于数目的聚合，而是来自于单位之聚合。一种确定的属同样也就不会是另一种确定的属的可能部分；这些数作为确定的数，每一个都有一种本己的、不同于别的数的离散并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属。对于这样的一种属，其他的属是不能作为部分而存在于其中的。


  对这种观点的批判开始于一种普通的考虑。那些被统合到一种整体中的部分没有什么更大的单位和明确性，似乎它们并不处在一个整体中，并不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自身表现了一种单位——的诸部分。但这样的话，若离散是诸单位的那种赋予着明确性的形式，则事情就关乎数的单位了。若同样的这些单位不能一并被统合到一个数中去，则每一单位都会与另一单位相区别与相分离。然而，在之前的那一理论看来，这些单位却是以同一种方式而存在于数中的；因为作为离散者，这些单位是可以计数的，是它们造就了数。因而，数并非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的，是一个单位，而毋宁说，只是通过诸单位的积聚（aggregatio［聚合］），数才是一的，才是一个单位。换言之，离散根本没有造成任何能给予明确性的形式。


  若数是通过离散而获得了它的单位，则它就作为实在的组成部分而归属于可被计数的对象。六个石头的确就构成了不同于七个石头的一些石头；这样的一种实在与其他实在的差别不仅仅是思维上的。但现在下述事态却是不可能的了：一种绝对的形式，例如一种数目明确性所表现的那种绝对形式，无需质料发生改变就能为质料所具有。倘若这六个石头仍要被添加到一上去，则这六个石头就不再存在于六的形式中了，而且是通过七而获得了一种与六绝然不同的形式。倘若通过这种新的绝对形式，这六个实在的石头本身并没有被改变，那么，七的形式，根本上也就是说一个数的明确性形式，就不能是数目的实在的成分。认为离散乃是赋予着单位的那种形式的看法因而就被排除掉了89。


  还有第三种很少有人感兴趣的理论，它来自根特的亨利90，邓·司各脱只列举了此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对这些观点的阐释。这些观点主张：诸数起源于连续性，而且也具有连续性之单位。然则数应如何区别于连续性呢？区分存在于这些部分的等级次序中，这些部分在连续性那里是按照一种一体性的观察角度而被聚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连续性没有显示出任何空隙。数作为离散的量是缺少这种无空隙性的。并且这样的话，数就是一类自为的量。数之区别于连续性，正是由于这种无空隙性的缺乏。但以这种方式，数并不是以肯定的方式区别于连续性，并且这种褫夺也没有构建任何新的类，除此之外，邓·司各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也不能理解那一观点：数通过连续性而获得了单位和明确性，也正是在这里，也恰恰是由于连续性之缺乏，数之特性得到了否定的刻划。但是，因为数的明确性是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因此也就必须在别的地方才能发现这种明确性。91


  按照司各脱所引介的这一理论，数具有类似于最初单位——也就是说，最终类似于连续性——的同一种本质形式，最初单位仿佛是从连续性中裁剪下来的。只是在偶然的观察角度下，诸数才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它们与最初单位的不同距离而彼此区分的。但这种区分却并不存在于构建着数的那些单位的本性中，因为，当最初单位出现在第二单位的“位”上时或反过来第二单位出现在最初单位的“位”上时，数始终是不变的。


  由此而来数的“属差”就不可论证了，这一事实可通过如下方式而得到揭示：就像连续性中的“大”和“小”一样，离散中的“多”和“少”也处于同样情形。但是“大”和“小”并不是在“属”上相区分的，“多”和“少”也不是。那么就如同一种小的东西通过添加而持续增长为大，但并未在“属”上改变自身，同样地，诸数之区分在于，当它们改变了它们与最初单位的距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大或更小，但也不是在“属”上发生差异。


  对“大”和“小”以及“多”和“少”的这一论证能够在双重方式上得到理解：一种方式是把大和多视为量的“属”；另一种方式是认为它们所意指的乃特性（Eigenschaften）。在第一种观察角度下会有这样一种合乎实际的看法：大和多在连续性和数领域中并不在“属”上发生改变。但是，若“大”和“小”被对置起来，“多”和“少”也被对置起来，换言之，若这些规定被理解为性质，这样的话，下述观点事实上也是正确的，即，如同它们中的每一规定都表现了连续性的一种明确性，它们中的每一规定也都表现了离散的数领域中的一种明确性。但却不能由此而来得出结论说，“多”和“少”是属于同一“属”的诸数的明确性，同样不能说“大”和“小”是同一“属”的大小之明确性。连续性只是鉴于可分性的不同方面而发生改变；与此相反，“大”和“小”并不因此而被触动。然而，“多”和“少”这些明确性却会随着离散之“属”而发生变化。不管一种大小在连续性中增加得是多么剧烈，但这种连续性，就其“属”而言，却始终一样。然而，若一个单位被添加到某个数上去，这个数就根本地改变了，换言之，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数。数领域中的“多”和“少”因而就意味着一种“属差”；连续性和数领域因而有本质性的不同，以此方式，这里所涉及的那种理论的不可能性也就得到证实了92。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做出了否定的裁定，即什么能够作为那种有疑问的、赋予数以明确性和单位的形式而得到大约考虑。是时候去为当前的这一问题找到一种肯定的答案了。


  首先必须洞见到，十个被计数对象的单位不是一种附加到对象上去的实在，而是一种理性的存在（Ens rationis），一种思想上的形式，借此形式，意识就概述了既有对象93。


  这些被给予的对象本身是没有能力去建构一种数的单位的；它们在当下呈现，换言之，作为对象，它们是这一个与另一个。它们的总数只是通过意识而有了单位。数只是作为非感性的对象而拥有其纯粹的和真实的“实存”，并且这样的话，非感性的对象本身就被应用到了那些有待计数的对象上了。就像有实在的和非感性的关系一样，也有实在的和非感性的量94。


  在纯粹的数那里，根本没有对诸物——它们作为一、二、三等等而被计数——的发问，而是在追问，是什么首先赋予计数活动以意义，是什么使计数活动得以可能，是对数自身的形式的追问。纯粹的数学的数是那种数，实在的对象和对象本身能借助于它而被计数。那些有待计数的对象是被计数的，是被带到一种秩序中的。与之相反，那些纯粹的数则是自身计数自身；它们自身在其自身中就有明确性，这种明确性不是从外面被带给它们的；它们自身在自身中规定了从这一个数到另一个数的那种进展。数作为纯粹的定量是自身测量自身（per aliquid sui）［通过它自身的某种东西］，它们在与其他东西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确定的位置，换言之，这些数构造了一种序列；它们处在一种序列规则之下，这是这些数自身为它们的整体性而赋予的一种规则。这些数并不像一堆东西那样是被不加选择地胡乱堆在一起的95。


  现在，对赋予数以单位和明确性的那种形式的追问能够得到最终的解答了。因为纯粹的数不是什么实在的、归属于物理实际性或心理实际性的构成物，而是在非感性的东西中有其持存，必须也要从赋予其以单位的那种形式那里被提取到。数学的实际性领域是哪一类领域？先前已经说过，量是数学的对象领域的建构性范畴。若量是这种东西，则从量而来赋予数以明确性的那种形式也就能够变得明白易懂了。为此就必须更进一步地探讨数的本质存在。去对数给出一种有条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数乃是一种终极性的东西。它的本质存在只能被描述，只能被揭示。定量是那种多少，它因而能被规定为一种如此多，并且这是通过测量而发生的。这种可测量性因而就显现为量的基本要素。


  邓·司各脱驳斥了这种观点。这种可测量性只是量的一种特性，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量的真正本质。更确切地说，它是存在于量之中的东西的一种性质。量自身不是量的东西。倒不如说，量的本质存在于divisibilitas in partes eiusdem rationis［可区分到同一种形式的诸部分中去的那种可区分性］。造就量之本质的，是这种“可分性”，这种被“切分”所规定的可规定性，是在量的同一种观察角度上所做的那种划分。按照相同的观察角度看来，这种可规定性——用现代的话来讲，着眼于一种统贯着纯粹定量的序列规则——不是量本身，而仿佛是从量中流淌出来的一样。量具有如下性质：它使得这样的一种可规定性得以可能。这种可测量性只是这种首要的可规定性的一种后果，换言之，只是在量中的那种进展——按照某种观察角度（quantitas domina mensurarum［量是尺度的主人］），它是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进展——的一种后果。使得离散得以可能的这种纯粹的连续性，并非是通过离散者才被集聚起来的；作为一种同一性的东西，连续性先行存在于一切离散者之前，就同一种观察角度来看，它根本地使得那种可规定性得以可能；它恰恰就是序列规则性自身。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道说divisibilitas in partes eiusdem rationis［可区分到同一种形式的诸部分中去的那种可区分性］96。


  我们因而就是通过这种序列规则而认识了数的那种明确性。当序列中的数占据了（situ distinguitur［通过位置上的区分］）一种足够确定的位置（situs），它也就足以被规定为那一个同一的数。“一”因而就和通过它而被测量的那些数一样属于同一个“属”；这些单独的数只是通过在序列中的位置才彼此区分的（situ recte distinguitur propter maiorem vel minorem replicationem talium unitatum［通过这种单位的展开所形成的大或小而在位置上被正确地区分］）。两个数并非是直接通过与“一”有同等距离而相等同的。如此，2乘以3不是六（die Sechs），而是造就了6，换言之，相乘的这一结果能够与六等量齐观，六本身这才首度如此存在并通过它在此序列中的位置而有了它的明确性97、98。


  但这样的话，看上去邓·司各脱就接受了距离概念本身，而在其对托马斯·阿奎那理论的批判性评论中，他却曾认为距离概念不足以对数进行规定。这事实上就像稍后的一则评注所要揭示的情形。只不过，司各脱说，距离概念不是那种首要的观察角度，即不是可使诸数由之获得其明确性的那种观察角度。当相应的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并且这一位置通过其序列规则而取得了数，这才能去道说一种距离99。一与那些在序列中紧接其后的数就本性（属）而言是同一的。在数领域中盛行着一种一致性。诸数并非从任意的单位、不同种类的对象而来聚合而成，它们处于一种同类的“中介物”中，这种中介物，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了，是通过纯粹的量而被表现出来的（unum et numerus sunt unigenea［一和数都是惟一的］）。异质的诸对象在任何时候都排除了单位和明确性，仿佛它们本己地具有那些纯粹的数100。


  若我们现在把超越的“一”即“das Eine”［一个］与作为数原则的“一”即“die Eins”［一］对置起来，其间的差异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我们同时会看清，一并不会直接来自于一个，毋宁说，为此它需要新的前提，新的因素，而在一个那里还并没有这些前提和因素。量与那种同类的中介物才使得数得以可能并且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确定的现象。一个与另一个到底是根本不同的；一与二是在一种完全确定的视角（ratio［观察角度］）上彼此不同的。这种视角对于数领域而言是决定性的并且把数领域也列入到了确定的界限之中，也就是说，使之成为一种与其他的对象领域明确不同的领域。超越的一适用于每一对象，对象也要始终归属于超越的一的实际性领域。超越的一（das Unum transcendens）也适用于诸数。一（die Eins）只在量的领域中才有意义。


  在上述这些探讨中已经得到突出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在纯粹的数和被计数的对象之间做出区分。一定数量对象的单位形式不是对象自身的一种实在的部分，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它并不像单位形式本身那样归属于同样的实际性领域。这种单位形式是通过意识而附加到了对象之上。同样也会揭示出，只是在非感性的、数学的领域中，凭借其特殊的、通过量和同类的中介物而被标明的基本秩序，才会有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单位形式和明确性形式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形式事实上是作为非感性的东西而被用来对诸对象进行规定和计数，这些对象是感性的自然，换言之，它们存在于数学领域之外。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依循着数以及它的单位形式这一主导思想，我们就抵达了自然实际性的领域之中，为的是对在那里可以找到的诸形式进行研究，并且去研究它们与纯粹的数学形式的不同。


  形式是一种关联概念；形式是质料的形式，每一种质料都存在于形式中101。进而言之，质料始终存在于一种与之相宜的形式之中；换个角度讲：形式是从质料那里获得其意谓的。若我们因此想要去把握实在世界之领域中的单位形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转而关注的乃是那种结合为单位的质料本身，因为事情之关键乃在于质料，仿佛是质料才决定了，它能够与哪一种确切的形式统一起来。兴趣的重心因而就落在了对实在性、感性之物与非感性之物的范畴基本秩序的研究上面，并且这样的话，对我们本真任务——去区分实际性领域——的执行工作就在对那种统治着实在世界的单位形式的澄清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自然实际的实在对象被标明为entia extra animam［灵魂之外的诸存在］，由此它们获得了一种暂时的与其他对象领域的区分。是否以此就获得了实在性的一种充足标准，现在还不应对此断定。因为人们能够立即问道，如此说来心理的实际性是否就不像物理的实际性那样实在？无论如何，只要心理的实际性自身不足以得到肯定的规定，“在灵魂之外”这一标准就没有说出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轻易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当心理学走上了一条道路以扩展自身成为一种独立科学之际，这也仍然不是一个得到了满意答复的问题。若人们想到，为了对心理性东西的特有实际性予以更敏锐的特性规定，使心理性东西的领域区别于逻辑性东西的领域的这一划界工作就是不无裨益的，而且这也使下述工作变得相当简单了，即去更确切地追问心理性东西的本质而免除于后果严重的领域混淆，这样的话，或许也适宜于当前情形的对策就是，首先在对逻辑学的探讨中完成对心理世界之本性的追问，并首先是把心理实际性作为一种归属于实在世界的领域来予以探讨。但是若人们把“anima”这个词语释义为“Bewußtsein”［意识］，则“extra animam”就指向了那种超越意识的实际性，而且包含了心理性东西和物理性东西；并且不止于此，而是也意指上帝之绝对存在的那种超感性的实际性。即使这些问题也还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裁定，即便没有犀利的、概念式的明确性，我们也相当确切地知道，应把什么看作是实在性。


  Intelligendum est …, quod esse existere non consequitur essentiam primo, sed primo, consequitur individuum. Individuum enim per se et primo existit, essentia non nisi per accidens［应该认识到……实存之存在不是首要地后随于本质的，而是首要地后随于个体性东西。因为个体性东西是通过自身而实存的，是首要地实存着的，本质则仅仅是通过偶然事件才实存的］102。以这样一些语句，邓·司各脱极为精敏地对他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表述了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实在地实存的，是个体性东西。个体性东西这一概念并不是用以意指某一种类的一个不确定的对象。“是个体性东西”与“根本地是一个对象”并不完全叠合。因而就不应有那样的想法，即认为，个体性东西的概念已经通过超越的“一”——正是它使得一个对象与其他对象得以区分——而得到了充分利用。个体性说的是一种明确性，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它不会在其他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被发现，与之根本对立的东西，却还可进一步地被分解为独立的质的因素。个体性东西是一种不可回溯的终极东西。它意指κατ' ἐξοχήν prout includit existentiam et tempus［特别是作为包含实存与时间的那种］实在的对象。同一棵树上的两个苹果并没有朝向天空的同一种“视角”，二者中的每一个都已然通过其空间的明确性而与另一个相区分了，尽管除了这一点之外它们可以说是完全等同的103。所有实在地实存的东西，是一种“这种—现在—这里”的东西（Solches-Jetzt-Hier）104。个体性（haecceitas［个性/此性］）的形式就此而被征引，以便充当实在的实际性的源初规定性。这种实际性造就了一种“极为巨大的多样性”，一种“异质的连续性”。直接被给予状态的这种特有的方面在当前首先是通过李凯尔特而得到了犀利的突显，并且被置为他的基本方法论的基础105。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极为巨大的多样性中如何有计数活动？数通过其在序列中的位置（situs［位置］）而有了其明确性。只有通过一种序列规则，序列才得以成为序列。这种序列规则所说的东西关乎次序，关乎距离，关乎相邻的序列成分之间的那种相互的规定关系。诸数拥有它们被固定了的位置，不生亦不灭，始终免除于任何变化的影响。那么，在实在的实际性中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么？当我说“4棵树”：以此就有某种序列的某个位置被指示出来了么；抑或相反：“4棵树”是通过一个序列中的一个位置而被规定的？我事实上能以许多种方式来把4棵树排在一起；我应如何继续拓展，更确切地说，在现成的那些树中，我应继续走向哪一棵树，以便获得“5棵树”呢？我究竟如何才能数这些树呢，倘若每一棵树都已经通过它的位置上的明确性而区分于另一棵树的话——这还根本没算上它们的生长差异，即它们在叶子、花朵、果实、生长条件等等上面的差异。每一棵树事实上都是另一棵树。在这些树的各个树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论证说，它可以在一种计数——例如5的计数——中存在。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被计数了。


  我们先前曾指出过，数的生发始基是“同质的中介物”。然而经验的实际性——那些独特的彼此有别的树就归属于这种实际性——却完全是别的东西，只不过不是同质的，毋宁说，这种绝对的多样性恰恰是它的首要特征。


  就此而言，若实在的实际性中的一种计数应是可能的，换言之，若数应在这种实际性中以某种方式获得持存并成为可应用的，则若没有同质性的话上述事情就是不可能的。若我对这棵树的观察只是就其迄今还从未如此存在过的并永远不会再现的个体性来看的，而且也同样如此地去观察别的一棵树的话，则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一种计数。我只能说：这一棵和另一棵。与之相反，若这一棵树与另一棵树通过一种投影——在这种投影中只保存了树之存在的一般规定性——而被等同地投射在一种同质的中介物中，则它们就可以被称作“二”（Zwei）了。投到一种同质的中介物中去的这种投影因而就意味着：这些对象是在一种确定的视角中被观察的并且仅仅如此。


  这些视角就每每都规定了同质类型的某种领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领域的前导符号。通过这一视角那种异质的离散就被扬弃了。“存在着这样一些视角”的这一事实，并不是被先天地理解的。它只能从经验的实际性中被觉察到，因为它是通过那种使之可能的范畴结构才被突显出来的。现在应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特性刻划。若我们说，经验的实际性揭示了某种范畴结构，这也就是说，它是被塑形的，被规定的，被安排的。在次序存在的地方，即使是最最简单的次序，在那里也已经不再可以言说一种绝对的多样性。经验的实际性——它被理解为绝对的多样性——因而就是一种界限概念，更确切地说，这种界限概念必须且必然地被每一种范畴理论所建立起来。


  自然的周围世界和超感性的世界——它对于中世纪的人而言也同样被持续地和迫切地意识到了——都已经依照范畴而被规定了。感性的和超感性的世界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都存在于一种次序中。这种次序的主要特征可以被提前道出：它完全是被类比所统治的106。“类比”这一概念迄今为止还没有与我们相遇过。我们只知道同质的连续性以及异质连续性的那种绝对的多样性。伴随着类比这一概念我们就伫立在一种新的次序特征旁边了。通过把这一概念的建构性始基突显出来，我们就开启了一种深邃目光，对实在的、感性的实际性与超感性的实际性的那种范畴结构之特性的洞察就发生于这种深邃观看之中。


  首先让我们来区分类比（Analogie）的两种形式。一个词语是有其意谓的。然而当这种意谓被应用于不同的实际性领域中时，它就得到了一种源出于这些领域的特有的意谓区分。那么，“原则”（principium）与“原因”（causa）这些词语就是有共同之处的，就这些词语的源初意谓而言，它们道说的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从这种东西而来出现了别的东西，且后者由此而获得了它的持存。这种共同的意谓在逻辑学领域中分化成“根据”（Grund）之意谓，在实在的实际性领域中则分化为“原因”（Ursache）之意谓。此二者是不可替换的。107“原则”因而就被类比地（analog）使用为“根据”和“原因”。


  进而言之，一个词语的意谓可以应用于一个对象之上，对象通过词语之意谓所本真意指的那种东西而与词语有了某种相似性108。


  然而，在类比的这些形式中，没有什么形式是实在之实际性的范畴结构所特有的109、110。类比，处处统治着实在的世界的那种类比，是一种通过归因（per attributionem）而来的类比。在这里，在某种共属性的关系中可以发现诸概念的类比关系。在类比中存在的东西，既不是完全不同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


  类比中的那些建构性的始基是：意谓的某种同一性以及其按照应用领域而又有的一种差异性。只要意谓的这种同一性与观察角度的这种统一性可以被称作是一种同质性111的东西——在所有类比关系中都能发现它——，它就是类比的那种奠定次序的始基。只要这种“共同的东西”是在不同的领域被不同地发现，在类比中也就始终保持着那种多样性。这样的话，类比就盛行于实在之实际性的基本结构中，这说的是：在这种领域中，同质性与异质性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而纠缠在一起了。尽管有观察角度的某种统一性（Einheit）112，但多样性仍然是保持着的；这种多样性，就它的那一方面而言，并没有把观察角度的同一性给排除出去。因而在多样性中产生了一种特有的一体性，并且在一体性中产生了一种多样性113。


  这是“形而上学的种”（genus metaphysicum）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了感性的和超感性的世界；按照“归因”（attributio）之差异，一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倘若人们把一体性与多样性理解为一种类似于数领域的东西，则归因之差异就会通过差异性而表达出来，多样性就以这样一种差异性而源出于一体性（统一性）；与之相应地，一体性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衡量着多样性。这种衡量或许不是什么纯粹的量的衡量，因为量的衡量只在非感性的数学领域中才是可能的。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衡量的特征是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定。一体性是源出于它的那种多样性的尺度：一体性有多么不同，衡量的类型也就有多么不同。


  “单子”（monas）114潜在地包含了众多性，后者以某种方式源出于前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来看，单子都是起点。一方面，就诸对象——它们造就了众多性——的形式和本质显现状态而言，单子是多样性的“源泉”，而就实体与质料方面而言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它用质料造就了自身，而质料则进入了数。


  另一方面，“单子”也能在双重方式上按照对象的本质显现状态而是对象之众多性的源泉。首先，单子是活动着的创造原则。这种类型即“神之一体性”（unitas Dei）。被造物的众多性不是源出于划分而是源出于单子。因为以此方式，它自身作为绝对的一体性就不会被摧毁。被创造的实在性的“数”就“通过其自身的可交通性”（per sui communicabilitatem）而形成了。


  其次，一体性能够仿佛“被动地”（passive）115把众多性包含于自身之中。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种”的一体性。众多之源出于一体性不是通过划分为同质的部分，而是通过划分为“基体的部分”（in partes subjectivas）116。


  在对一种实在的“大小”之一体性的划分中，也就是说，在对一种广延物之一体性的划分中，一体性是用具体部分的质料（实体）来造就自身的。在那种“把整体分为部分的划分”中，诸部分的脱落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于只有通过“整合”（一体化）才能重新获得那种源始的一体性（单位）。这种一体性，因为是奠基于实在之量上，所以对于自然对象而言就是偶然的；自然对象不是自在地就是一体性（单位），而是通过对它们而言乃是偶然的那种广延117才是一体性（单位）118。


  对于目前的研究而言，只有一体性的那两种首要类型——“神之一体性”与“形而上学的种的一体性”（unitas generis metaphysici）才是有意义的。从这两种类型而来，为这两种领域——实在之感性的实际性领域与超感性的实际性领域——所特有的那种类比的次序特征就能得以显明。


  在这种类比中，正如之前所讲过的那样，一方面存在着同质性的因素，观察角度的同一性。在当前情形下这意味着，此因素如何关系到实在世界：一切东西与每一种东西都有实在的实际性。在最严格的即绝对的意义上，只有上帝是实际的。上帝是绝对，这种绝对乃是实存，这种实存实际地存在于本质中并“本质现身”于此实存之中（Er ist das Absolute, das Existenz ist, die im Wesen existiert und in der Existenz „west“）。自然实际性，感性的实在之物，只是作为被造物而实际存在；它不是像绝对那样的实存，而是通过“可交通性”才具有实存。造物主与被造物，就算二者都是真实的，后者也肯定是以不同的方式而是真实的。以此我们就切中了类比中的那种异质性要素。这种差异性存在于实际性之等级中。“无限的一”（unum infinitum），作为集中于自身的、绝对的实际性，是那种有最高价值的东西，是为了一切实际性的绝对尺度。


  另一方面，被创造的实际者通常并非在同一种等级上是实际的。在感性的—实在的世界中，在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十范畴”在其中生效着的那个世界中，实体分得了真正的实在的实存。惟当偶性附着于实体，分有实体之实际性，偶性才具有实际性。偶性是“通过归因于基体而有的东西”（entia per attributionem ad subjectum）。实体——它以类比的方式与绝对相似——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种”。类比的这同一种关系现在就延伸到了偶性之领域，在这些偶性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能成为一种“自为的”偶性，亦即量，而其他的偶性只能通过量而归属于实体119。


  实在领域中的这一次序因而就不是纯粹依照种而进行的普遍化的一种次序，在后种次序中，种之意谓是在同一种意义上归之于每一种“基底情形”（Unterfälle）的，例如在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分类学中，情形就是如此。


  通过实际性等级的这种价值观点，类比的特征就进入了实在领域。自然实际性的每一种个别的对象都有某种价值性，都有其实际存在（Wirklichsein）的一种等级。对象愈是深入地参与那种绝对的实际性，其价值存在之等级就愈发得到提高120。这种“神圣之存在”首先就是以下述方式而区分于“被造物之存在”的：前者不能再被细致地规定为种和属，而在感性世界中对后者进行细致规定却是切合实际的。若根本能在绝对中言说范畴，如此则这些范畴就必然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次序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关联，一种与绝对之实际性相宜的意谓121。


  因而在实在世界中所盛行的就不是度量概念，这种概念在数学中规定了各种量。倘若它也应在实在中是可运用的，则实在的类比之次序特征——它包含了异质性——就必然被破坏了，并且实在必然只是被如此看待的，即同质性存在着。此外，若“完成之尺度”（Mensura perfectionis）是实在所特有的，则对对象的评判就是依照其实在性等级而来的122、123。


  如此看上去就应该承认，数与衡量在认识整体中是具有一种突出位置的。“因为在数的观念中”——今天的一位逻辑学家表示——“知识的所有力量看似包含着感性事物之逻辑规定的所有可能性”——“最高的假设在数中得到了实现，正是此假设才使所有认识得以成为认识。因为数是一种普遍的观察角度，借此可以看到，我们是通过哪些东西而把感性的多样性事物在概念中设定为统一的和同类的”。在此还并不适宜去对这些命题所依据的理论直观进行批判性的评价。通过上述的这些详细解释——它们严格说来自然是不能以现代逻辑来衡量的——就可以表明，在“unum”与“unum”之间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差异124，并且，纯粹的数首先是没有能力去把握经验的实际性并进而在历史性东西的个体性中去把握历史性东西的；为此，诸多序列体系也是不够用的，它们共有的“交集点”应是个体性。因为序列——更不必说诸序列体系——只在同质的领域中才有其持存，所以那些尝试，对个体性东西进行表述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是无可指望的。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不是那种知识。


  伴随着实在的感性对象世界和超感性对象世界的这种类型的范畴特征，就有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对实际性领域的概观，在那种价值观点中就已经获得了一种规定力量。通过“一与多”（unum et diversum）而对对象之整全所进行的那种纯粹的逻辑的（在中世纪的意义上也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分解，现在看起来就被生气勃勃地重新描绘了一遍并被带到一体性（Einheit）——当然是这种独特类型的一体性——中了。倘若人们从先验哲学的视角看去，就会看到，中世纪的实在主义（Realismus）——无论是稚真的还是批判的——坚持了自然实际性的那种确凿有力的特征，根本不是自然主义，而是精神主义（Spiritualismus）125。并且，实在之实际性的这种奠基于类比中的分级特征就恰恰应克服了那些疑难——这些疑难挑战着每一种二元论，而不必回落到一种不可能的一元论中去。


  并且这样的话，它就必然根本地被引回到中世纪精神生活中的超越之思的那种优越性中去了，即，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诸范畴材料不能包括范畴之全部。全部范畴是这样一些次序形式，它们仅仅是为了某种被界定了的领域，这种领域被独特地嵌入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之整体中了。


  一种与现代对自然实际性的科学研究的比较揭示出，对经验实际性的那种极为巨大的多样性的科学研究必须将其普遍地改造为一种同质领域，只要理论物理学应作为研究手段而得到应用。通过运动概念的那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谓，这种改造也以某种方式在中世纪的“物理学”中发生了。但是不难看清，现代科学的诸范畴形式是更为多样和更为复杂的，它们首要地效力于一种全新的提问。


  人们更可能这样猜想，实在实际性的上述次序是依照文化科学的研究而被剪裁出来的。然而，这种看法或许也是不确切的。“人格”概念，精神个体概念，对于经院哲学而言虽然并非完全陌生（人们可以想一下“三位一体”学说、天使理论以及人类学），然而，那种复杂性——历史性人格的复杂性，其特有本质的复杂性，它的确定性和多重影响的复杂性，它与周围环境紧密交织的复杂性，历史性发展观念的复杂性——以及由此结合在一起的那些问题，只是在一种完全不充分的概念确定性中面对着中世纪的精神生活。


  并且下述做法是错误的，即，想要把实在之实际性——它效力于具体科学工作——的范畴特征的那种不充分性称作是绝对的无价值性。


  对关于上帝与世界的形而上学难题所进行的探讨的那些富有价值的前景若完全不被考虑，则所谓的那种范畴特征就首先可以给予这样一种洞见，即对还未加以科学探讨的经验实际性领域结构的洞见。若我们想到，经验的实际性首先是通过语言的诸词语——更确切地说，通过它们的意谓——而被改造的，其方式只不过是这些词语的某些“方面”深入了那种意谓之中；并且，这些意谓和它们的形式的确是以某种方式被实在的实际性规定为质料了，则我们就易于洞见到，意谓的形式理论，如同它在研究之开展中理应得到的表述那样，应为了取得对个别形式的理解而与经验的实际性取得关联。


  如此，在与意谓理论的内在关联中，我们将必然再度追溯到范畴理论的那一领域中去，或许还要追溯到别的上面去；也或许，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足以贯通对诸意谓形式的理解。


  但现在首先应把其他的超越规定性（Transzendentien）的特征以及从它们而来通过意谓之特别化而可以获致的那种实际性领域贯彻到底。


   



   



  第二章  真、逻辑实际性和心理实际性


  
 

  


  那种与对象的可转换性早前被确定为超越规定性的标志。因此，在本章的开端处我们就应首先来探讨一下，“真”是否也特别地具有这种可转换性。


  每个对象都是一个对象。每个对象都是一个真的对象。它获得了什么东西，使得它可以被称作是真的？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与“一”这一概念相联系的——问题中，邓·司各脱也触及了那一问题，即，是否“一”表达了一种有别于“存在”的东西，一种“事物”（res），或者是否“一”只意味着某种“自身举止”（Sichgehaben）的方式（quendam modum se habendi［拥有自身的某种方式］）。他同时注意到，这一问题也包括了其他的超越规定性，因而也就包括了“真”（verum）126。如此说来，“真”是与那种东西127相并邻的一种东西，还是说只是某种方式（Weise）——在这种方式中对象给出自身？如同“一”被证实是对象自身的一种源初形式那样，“真”也就必须被理解为形式关系。就认识来看，这一对象是真的对象。只要此对象是认识的对象，它就能被称作是真的对象。在其中可以看到“fundamentum veritatis”［真理的根基］128。先验哲学已经为这种关系找到了最犀利的表达：对象只是作为认识之对象的对象；认识只是作为对象之认识的认识。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反之亦然。诚然这是一种走得过远的重新阐释了，但人们却想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经院哲学的“真”。从原则上讲，它却只是表明了每一对象之于认识的那种关系。对象总以某种方式进入认识中，为认识所关涉，以此，它就会是真的，亦即，在认识中伫立的对象。


  邓·司各脱没有听任这种与认识的关系处于完全的不确定性中。他在关于认识的三种关系可能性中标识出了对象，这些关系可能性依次展现了对象与认识之统一性的提升程度。首先，每一个对象都对立于认识，似乎是可以通过认识而被规定的。这种可规定性能够限制在最低程度上，即，关于对象一般只是说，它是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规定性的更大的或更小的广度和组合，作为事实性的认识的问题，并不属于应在这里被触及的那些纯粹理论性的疑难问题。那么，以某种方式而可被规定的东西，为了能被规定，就必须“同化”(angleichen)于认知主体。这种可规定的对象通过认识而遭受了一种造型。这种形式就是那种赋予规定性的因素。可规定性是通过形式的“可关涉性”（拉斯克）。确定性是通过形式的“被关涉性”（Betroffenheit）。以此方式就有某种东西从认识而来被归之于对象了。从对象方面来看，对象也同化于认识了。例如那矛盾之物，如“方的圆”，就违背了这种同化。以这样一种对象，认识似乎什么也做不了。这种对象的可规定性归结为一个论断，即，它诚然是对象，但却是一种“不可能的对象”。


  这种由可规定性而来转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自身就处于认识之中。这种对象现在是在认知主体之中，就如同被认识到的东西在那认知着的人中一样。认识之方程式中的那个“X”被解决了，对象进入了认识之中。


  “真”因而事实上就没有给对象附加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赋予对象一种特有的索引并且表明，每一对象都有指向认识的关联可能性，只有在这种关联可能性中才真正可以谈及真理。每一对象都是一个对象并且每一对象都关乎认识。


  “一”在数学领域和可计数对象的实在领域中是何种情形，可由“真”在认识本身之领域中揭示出来129。现在是时候在其独特性以及其与所有其他东西的区分中去把握“真”了。


  鉴于认识的这两种基本形式，人们可以在双重意义上谈论一种“理智中的真”。“简单领会”（simplex apprehensio）的真理，对一个对象的素朴拥有的真理130，其对立面并不是假，而是未被清晰意识（Nichtbewußtheit），是不知（Unkenntnis）。但在某种意义上，那种素朴的表象活动（Vor-stellen），那种自行把某种东西带到被给予性中来的活动（das Sich-etwas-zur-Gegebenheit-bringen）131，只要它是在一种与它并不相宜的确定性中来把握对象的，也是可以被称作假的。但那种本身就是假的意谓也是能够来到清晰意识之中的；即便它不容许有什么对象性的充实，但它无论如何也还是某种对象性的东西，一种“名义上的什么”（quid nominis），一种无关乎判断之特征的意谓。


  因为被给予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被给予者而成为对象的，素朴的表象活动也就始终都是真的。度量与被度量的东西在这里就叠合为一了。真理在被给予性（Gegebenheit）中完成自身而没有延展到它之外去。真理所特有的是哪一种持存，必须在后面得到澄清132。


  认识的真对立于虚假。认识即判断。判断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本真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是真的。每一种认识都是一种判断，每一种判断都是一种认识。当我们说，“超越之真”指向了一种迄今还尚未不知晓的认识领域，如此我们就知道了，此领域自身的独特性必须在该领域的何种构成物那里得到思考：在判断那里。人们新近又把判断称作逻辑的“细胞”，逻辑的源初构成物，这并非没有道理。


  判断现在揭示了一种结构（Geliederung）（compositio［综合］），这却并不意味着偏离了它的作为源初构成物的特征，虽说人们可能会把这种源初构成物猜想为十分简单的东西和未被划分的东西。判断（complexum［复合］）的这种聚合性使其与概念（incomplexum［简单］）区分开来。诚然概念也是聚合的，但却是以一种不同于判断的方式而聚合起来的。判断的聚合性是一种仅存在于判断中的聚合性，更确切地说，这种聚合性与判断的实际性特征有密切关联。


  这种判断结构必须在这里揭示出，被划分了的那种整体的诸成分是如何连接起来的133。判断中的什么东西是那种赋予关联与一体性的要素，它真正对判断做了些什么，同样也必须弄清，判断所处的领域是哪种领域。若判断所应表现的是一种被划分了的一体性，则这些联合为一体性的成分（extrema［环节］）就不能完全是不同类的和无关联的。毋宁说，在其内容中被论证的东西乃是，它们要求自身。作为共属性的东西，它们要求着判断的一体性。这种“nota compositionis”［对综合的表明］，这种造成了一体性的关系，构造了判断中的“est”。更确切地说，这个“est”绝非意指“实存”，绝非感性的和超感性的对象意义上的实际存在。相反，它意指的是实际性方式（esse verum［是真］），对此，我们今天可以幸运地使用“有效”这一名称来表述它。


  系词的这个“est”与“实存”愈少地有叠合之处，“est”的意谓就愈少地被限定在归摄关系上面，这种关系通常被描述成是经院哲学所讲授的那种判断关系。邓·司各脱在对系词特有的意谓与功用的正确认识中尽可能普遍地把握到了这种关系。“有效”这种关系和由此而来的那种特有的实际性方式，在每一个判断中都始终不受触动地保持为同一者134。各种差异化可以着眼于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关系而被找到，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它们却是通过一种限定而使自身成为可认识的，这种限定存在于判断的每一种内容中。


  系词的这种有效性关系，作为主词与谓词之关系的这个“是”（esse），是作为“真”（Wahrheit）的真正承载者而形成的。判断有效，是真的，而且是通过主体为自身而进行的的表态活动（stellungnehmenden Akte）135而“被造就成”真136。判断作为真的认识同时就意味着对一种对象的认识。此对象深入到了判断之中，并且就是在它的什么与如此（Was und Daß）中而被把握到的。对于判断而言，这就意味着一种与对象连在一起的缚合性137。这种与对象的符合一致，在邓·司各脱看来，并非简单地作为“反映”（Abbildung）、作为对对象的重述（Wiederholung）而被用以思考什么“存在于事物之中”，好像这种判断关系也作为存在学的东西而实存着似的。对象性材料连同它特有的实际性形式都成为了被给予性，它们的意谓内容被容纳在判断之中；更确切地说：有关内容通过判断而获得了一种形成，并由此而成为有效的认识。在认识中真实的东西建构着自身138。


  诸对象所包含的只是“实际”（virtualiter）139，这种东西在判断中联合为一种统一的意义整体。判断关系并不是不同领域的对象世界中的那些可见事态间的“相似的标志”，而是一种歧义性的东西。邓·司各脱在一个例子中，通过安置在一个酒店上的箍形物和葡萄酒之间的关系140，阐明了这一点。箍形物作为酒店招牌指示着葡萄酒。它自身并不是某种类似于葡萄酒的东西。但对于内行人而言，它就是酒馆的真切标志。但对于出售牛奶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地方，这却是错误的标志了。判断——作为有效着的意义产物，从它的实际性来看就像从它的结构来看一样——就是这样区别于对象的，是作为认识而生效并如此区别于对象的141。


  显而易见的是，邓·司各脱是在和那种表达做斗争，为的是淋漓尽致地突出那种进入其意识中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判断与那些在判断中并通过判断而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异质性。在对作为有效着的意义的判断内容之特有价值的认识中，司各脱向前推进了有多远，这恰恰是在判断内容与判断行为的区分中显示出来的。并且司各脱也并不“对象化地”（objektivierend）142考察判断行为本身，换言之，并不将其看作是实存着的心理实在，而是着眼于其“功效意义”来予以考察，判断行为则首先是从判断之意义而来获得这种功效意义的（mediante veritate habitudinis verus est actus［借助于本己行为的真理，行为活动就是真的］）。没有作为功效的判断行为，认知着的主体就永远都不能在对认识的占有中沉淀下来；判断行为在有效着的意义和那种主体——它把有效着的意义接受为和承认为认识——之间起着调停作用。通过对判断行为与诸判断环节之内在关系的一致性的觉察（Innewerden），做判断的人就知道了判断的真理143。


  那么这里就似乎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存在于此路径上。我把判断关系——其意义为A——与实在事态B相比较，如此则这种比较本身就又是一种关系设定C。那么我应如何去认识关于C的真呢？通过一种更远的判断？以此方式却显然只是给出了一种向无限中的倒退，并且这样的话人们就永远都不能抵达所说的这种真实的认识。进而言之，倘若我应通过指涉实在事态B的关系来认识判断A的真，则这种事物也就必须是被认识了的。这是通过哪一种判断而得以可能的？若是通过和A一样的判断而得以可能，那么我就是在同义反复。若是通过另一种判断D而得以可能，那么关于同一种实在事态（realen Sachverhalt）就出现了两种判断144。


  邓·司各脱在此发现了一种困难，每一种真诚的“反映论”（Abbildtheorie）都发现自己最终是在这种困难面前被建造起来的，这种反映论是通过作为一种表象活动的认识活动而开展其工作的。要去对判断意义和实在客体予以比较，现在却根本不可能了；因为我恰恰又只是通过认识和判断才了解实在的客体的。一个未被认识的客体，对我而言就不是什么客体。我们并未超越判断内容本身而达乎实在之客体本身。反映论在此提供了一种不可克服的困难。邓·司各脱坚定地认为这种理论是没有指望的，并决定支持那些内在性思想。这样做并非“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去掉外在世界的实在性”，也不是像认识论的幽灵所要求的那样去“支持”（Partei ergriffen）“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内在性的那种被正确理解了的思想并没有取消实在性，没有使外在世界蒸发为一场梦幻，而是，恰恰是通过有效意义的那种绝对优先权，生理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经纶—实用的”认识论遭到了严厉批判，并且，真理的那种绝对的有效性，真正的客观性，被颠扑不破地建立起来了。


  判断行为的功效意义因而是直接按照判断的那些具体成分（extrema［环节］）的意谓内容来定向自身和衡量自身的，这些成分“实际地”（virtualiter）包含了判断关系。被给予性的这种意谓内容——它直接地看到了事态——是判断之意义的尺度；判断意义的客观有效性就是从这一尺度中推导出的。判断之意义，人们也可以说，是事态所呈现的那些共属性的逻辑实际性形式和结构形式145。


  只有当各个科学抵达了对它们各自特有方法皆有清醒运用的那一高度时，一种大有前途的科学理论的态度才是可能的。这预设了精神史之发展的某种成熟，也多半预设了天才人物的决定性的影响（如物理学中的伽利略）。只是自康德以来，人们才能真正地谈论科学理论。此前，在此意义上只出现了一些零星的问题，但却没有一种与先前业已触及的那些逻辑难题的体系性的相互关联。但是，哪里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各个科学仅仅都还处在开端中，它们的特有方法中的每一种都还没有在必要的表现力和精确度上显现出来、都还没有进入一种可靠的进程中，哪里就缺乏科学理论工作的每一种条件。不仅如此，它还根本缺乏那种刺激，正是这种刺激推动着我们去首先预感到这些难题本身。就经院哲学而言，情形正是这样。


  如此，邓·司各脱也就必须在其判断理论中始终与共相理论相伴随。他在其中没有辨识出任何界限，也不能辨识出那些界限，因为他对于那些东西——不同科学中的判断意义的结构复杂性，以及相应的，为这种结构复杂性提供奠基的那些具有特殊结构的事态和对象——是不能够有所知晓的。


  人们或许想在这里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不是早就已经指明了对不同实际性领域的一种区分了么。但这种区分或许只是大体上勾勒了那种普遍的本质（Artung）和其领域——研究这种普遍本质的各种具体科学就运行在这些领域中；然而在今天所展现的那种意义上的那种研究，恰恰是缺少的。并且也只是在这种研究中，换言之，只是在对那些难题（它们可以在某些对象领域中找到）的认识和解答中，判断意义的那种变式修整也才会显现出来。


  科学理论研究的这种缺乏并不是由于经院哲学本身。其原因乃是科学史的尤其是精神史的自然。如此，下述事实当然就不可以再被错认了：正是先验哲学极大地简便了和促进了对这样一些难题的观看和理解。但在今天，在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我们也还是没有超出一般的程序和问题提法。


  相对于那种只是最近以来才开始衰退的、在心理学意义上进行的对逻辑问题的理解和解答，经院哲学的思想却表现出，它固然常常只是自限于一般的勾画，但在对逻辑领域之特性和特有价值的洞见中，它却表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和不容低估的成熟。恰恰因为对逻辑的有效性领域的认识是在与心理学主义的抗争中才使自身变得敏锐和深刻，我们因而就有兴趣去检验一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邓·司各脱已经在试图作出决定去实施一种与心理实在物相区分的划界工作。


  这种考察应该同时也延伸到对意义之逻辑领域的认识中去，并且要更清晰地突显出该领域与经验实际性的异质连续性的不同，也要昭示出它与数学性东西的同质连续性的差异。“在灵魂之外”（extra animam）146的意谓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地得到阐明，之前此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理性存在”（ens rationis）被用以对抗真实的感性的和超感性的世界（ens naturae［自然存在］）。实在的实际性是这样一种实际性，它并不依赖于灵魂（cuius esse non dependet ab anima［它的存在不依赖于灵魂］）。“理性存在”因而就是一种“灵魂中的存在”（ens in anima）。逻辑实际性属于“灵魂”。如何更进一步地去思考这种归属性？147可以在下述意义上去理解“理性存在”么：它就像回忆一样归属于灵魂，这种回忆突然在精神生活（Seelenleben）148中升起，宛如悲伤和喜悦的感受，内在地撼动着我们，常常倏忽闪现却又转瞬即逝？在“灵魂中的”知觉中的判断——它是以知性的灵魂之力而被作出的——是要沉没掉以便为其他的灵魂事件腾出位置来么？然而判断之真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判断就只在下述情形下才是真的，即当判断活动的执行得以持续之际。倘若作判断的心理活动是“真的”，那就不能够有什么“真”了。如此，倘若“逻辑存在”（ens logicum）被称作是一种“理性存在”或“灵魂中的存在”，那就不能说，逻辑实际性是心理实在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


  “逻辑存在”被进一步地刻划为一种“缩小的存在”（ens diminutum）149；与实在的自然实际性相对，它意味着一种被减少了的（herabgeminderte）存在类型，因而并不属于那种无可争议地是一种实在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领域。此外还有必要说一下那种比较，即对指称着逻辑事物的“缩小的存在”这种称呼和一种现代的称呼——李凯尔特把逻辑意义称作是“非现成实际的东西”（Unwirkliche）——的比较。甚至邓·司各脱都说得很明确，逻辑的存在并没有实在之实存的那种实际性，因而在此领域因果性范畴也是不适用的。这种范畴在逻辑领域中没有什么意义；换言之：逻辑领域并不关乎一种发生、出现和消失，不关乎诸进程和事件，概言之：不关乎自然实际性150。


  那么心理的实际性就定然不是什么“缩小的存在”（ens diminutum）；相反，它是人的本质形式，是它首先把人的作为人的实存赋予了人。不仅如此，在邓·司各脱看来，灵魂“作为不可区分的东西乃是一种已然自在着的首要者，这意味着，撇开与肉体的结合，一种实体被自为地造就了，因此并非是通过肉体化才被个体化的”151。并且上文中已经揭示了，个体性的东西恰恰是被规定为真正实存着的东西了152。


  进而可轻易洞见到，在相互作用理论的基础上，心理性的东西是被因果性范畴所始终统摄的。


  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来到这样一种看法，在把“灵魂中的存在”这一名称给予逻辑实际性的做法中，心理实在性并不能得到意指。这一名称只能说出人们今天就此所表达的东西：“意向对象的意义”（noematische Sinn）153，意向性作为意识相关项与意识是不可分的，但却并非实有地（reell）被包含在其中。这个“在……中”标志着清醒意识（Bewußtheit）的那种完全特有的关系，标志着一切意谓性的东西和价值性的东西与精神生活之间的那种关联性，却绝不意指一个部分之于整体的那种归属性。


  “理性存在”因而就意指那种意谓内容（Gehalt），即心理行为的意义；它是观察着的、思维着的意识中的一种存在，它是“ens cognitum”［被认识的存在］，是被思考的东西，是被判断的东西。这种东西必须与那种“subjective in intellectu”［理智中的基体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灵魂中的知性活动和认知行为就是以后种方式存在的，亦即作为实在的心理性的基质而存在。二者同时都处于量的范畴中，处于一种实在的实际性的范畴中。与之相对，在“灵魂中的存在”中，“第二种被思考的东西”（secundo consideratum）却应得到理解，由此可见它不是那种在客观的实际性认识和被意指状态中的具体之物——non tamquam primo consideratum sed tamquam ens in primo considerato inquantum consideratum［不是像首要被思考的东西，而是正如在首要被思考的东西中被思考的存在］154、155。我们只能这样说而且很难说得更清楚了：在这里，那种从认识活动和判断活动中分开来的意谓内容156，就是那种在其表达之功用中、在对实在客体的合乎认识的建构之功用中被意指的判断之意义。这种内容就是那种有效的东西，对于能被道说的东西而言，它是真的。通过这些个别的心理判断行为——严格而论，它们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实际存在或不实际存在——判断意义每每都被清楚地、就某一方面而言是被“实在地”给予了认知主体，被带入了那种个体的—实际的精神生活之中。


  博尔扎诺——正是胡塞尔才真正发现了他，并昭示了他对现代逻辑的意义——早就认为，在希腊人那里，纯粹逻辑事物的理念可以在与心理实在性相区分的意谓内容中找到：“我将在下面带有一定理由地提出这样一种猜想，即，真理概念本身业已为古希腊人所知晓；那么就可以假定，以（πρότασις, ἀπόφανσις, 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κός［前置句、断定句、陈述句］）这样一些词语，他们有时也至少把上述概念给连接起来了；因为一种自在的真也就是一个自在的语句。但那种事态——他们把这些语句全部都解释为话语（λόγοι）的一种类型——还根本没有给予我们权利去推论出，他们只是把那些在词语中被表达的语句看作是真正的语句。因为也有可能是，仅仅是语言的感性性质妨碍了他们去很抽象地——就像他们希望被他们的读者所实际理解的那样——表明这一对象”157。


  在我看来，经院哲学的逻辑，倘若我们最终还是想从它的逻辑理论中发现一种可能的意义的话，也必须在这种观点下予以考察。


  但是，逻辑有效性领域的特性却还得从另一方面来看才能为我们所领会。如此就很需要把它的独立于每一种实在实际性的持存带到一种不会被误解的清晰性中去。


  在自然的生活、思想和认识中，我们的意识已经倾向于直接实际性的实在客体；经院哲学用“第一意向”（prima intentio）这一名称来表示这种自然态度。通过一种特有的视线转变，将有可能去把思维聚焦于它的本己的意谓内容亦即“第二意向”（secunda intentio）上去。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心理的客体世界中的一切实存着的东西，一切数学性的、甚至逻辑性的对象都被纳入到“第二意向”的领域中了。但对我们而言，在此领域中却只有一种关于客体的知。实际性方式的最主要的区分是意识和实在之间的区分，说得更确切些：一种不是有效性类型的实际性方式，另一种——就它那方面而言——则始终只是通过一种有效性类型的意义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被给予了。


  邓·司各脱把逻辑意义——它绝对地统治着所有可认知的和被认识了的客体世界——规定为“逻辑的存在”与诸对象的可转换性。那种始终是一个对象的东西，能够成为一种“缩小的存在”。那种一向被认识了的东西，也始终是被做了判断的，它必须进入到意义之世界中去，只有在这一世界中它才是被认识和被判断了的。只有通过活在有效着的东西中，我才知道实存着的东西（Nur indem ich im Geltenden lebe, weiß ich um Existierendes）158、159。


  在实在的实际性领域与数学对象之间所做的区分，意在指明范畴基本秩序的差异。逻辑有效性领域中的范畴基本秩序是怎样的？这里也能找到某种像秩序、分层一样的东西么？这里也像在实在的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中那样有实存之诸等级么，亦即，与之相应地，有神的存在方式（Seinsweise）、造物的存在方式、实体的存在方式以及属性的存在方式么？我们所谈论的是实在领域与逻辑领域间的一种可转换性，就好像谈论实在领域的可被逻辑领域所覆盖的一种可遮掩性。实在之客体被纳入了逻辑意义之领域，若人们把“逻辑存在”理解为心理的实在性，则这种纳入就将完全不可理解了。


  实在之进入意义中只在下述情形下才是可能的，即，实在性通过逻辑性的东西而得到了某种方式的理解，有某种东西从这种实在性中被拆解出来了，以此方式就得到了区分、界定和整理。这种秩序之铸成是某种形式性的东西；诸形式在其意谓中是被客体世界的质料所规定的，并如此就可再度适用于客体世界。一般逻辑性东西的秩序形式是判断。与主词有关的判断也可以这样表达自身：“被断言”（praedicari［被断定/谓述］）对于逻辑的意谓内容而言是本质性的；这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逻辑之意谓内容有效。在实在领域中，实在的东西（das real）发生着并实存着，在逻辑领域中，实在的东西则以特有方式——即通过判断——而被指明，也就是说，被“意指”（praedicari est intentio［被断定即意向］）。


  通过判断我们有了知识。这种秩序形式的那些个别成分就是范畴。它们绝不是作为单纯的反映而取自实在的客体领域。实在的东西仿佛只是对意向予以发起（occasio［机缘］），为有序之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出发点，这些关系在实在的东西中是没有什么相应的类似的东西的160。


  对于作为意义的判断和构造着判断的范畴而言，指向有待认识的客体领域的那种有效性特征是为它们所特有的（sunt applicabiles［是可适用的］）。这些领域“包围”了在这种情形下可以找到的质料，仿佛是在它们的强力支配中得到了这种质料。那种规定着秩序的、对逻辑领域予以定性的要素，乃是意向性、有效性、可陈述性。逻辑领域并不像实在事物那样是类比的，而是一义的（univok）161。


  意向活动的内容（Noematische），心理行为的意谓内容，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对象性。“当诸对象绝对地处于那些完全不同的最高的种之下时，所有的对象意义和所有被完全采用的意向活动内容（Noemen），无论它们向来是多么的不同，却都还根本地关乎唯一的一个最高的种”162。这说的恰恰就只是邓·司各脱所主张的逻辑意义领域的那种一义性（Univozität），而不是指通过那种类比——在实在之感性的和超感性的客体的世界中的那种类比——而得到的有序性。


  逻辑领域是一种同质性的领域（homogener）。数学领域也可以同样这么说。


  逻辑领域是一种非感性的领域。数学领域也同样如此。那么这两个领域就重合了么？逻辑学就是数学，或者数学就是逻辑学么，抑或这两种说法都不对？


  对这一问题的裁决将不仅超越了我们的任务范围，它也根本不能借助于经院哲学的思想财富来让自己获得一种解决。然而根据迄今所说的东西，有一件事情是能够确定的：所谈及的这两个领域，尽管它们两个都具有非感性的特征，但却不能重合。这种同质性——它是通过观察角度的统一性而获得了它的特性——在这两个世界中是有差异的。数学领域的同质性之根据在于量。逻辑的有效性领域的同质性则依据于意向性，即那种有所定向的有效性特征（Hingeltungscharakter）。意向性与量愈是不能重合，逻辑学和数学也就愈发不同


  意向性是逻辑领域的“领域之范畴”。以此就再度揭示出，心理性的存在并不能意指“灵魂中的存在”（ens in anima）。只有在有意义的东西和合乎意谓的东西那里才有意向性，在实在性那里是没有意向性的。实在性顶多只能为意义与意谓（Sinn und Bedeutung）所关涉，而不能相反163。


  H. 西贝克恰恰是在邓·司各脱那里发现了“新的心理学的开端”。“因为中世纪哲学中的划时代人物不是托马斯·阿奎那，而是邓·司各脱。诚然，中世纪世界观的实质是通过托马斯主义的经典编纂工作而得到了一种持久的稳定性和这样一种力量，数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作为根本力量而效力于教会世界对新体系和新方法的反对工作；然而近代本身的标志性特征和进入近代向度的那些最初的可靠步伐是在那种有深邃渊源和有深刻影响的批判中产生的，这正是邓·司各脱孜孜不倦地对传统的系统神学的持存所作出的批判”164。正是司各脱才再度——为“独立的研究”——发现了内在经验的心理性的客体世界。


  邓·司各脱针对经验事实的个体性和特性所持有的这种锐利目光，近乎对逻辑有效性世界的清晰洞见，这就使得我们推测说，他也明确地彼此区分了逻辑学的工作领域和心理学的工作领域。另一方面，倘若逻辑的兴趣恰恰是在对“更高的”灵魂生活的观察中才强有力地变得触目起来，这也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乍看上去这可能像是一种缺点，并且人们或许会得出那种业已多次被表达出来的想法，即认为，经院哲学的心理学毫无用处，因为它只是概念性地工作，而没有真正对准经验事实。


  但是这种逻辑性视角的事实性的优势却必须得到正确的评估。


  就其功用和成效来看，认识行为并不能像心理实在那样得到客观的考察。如此看来，它原本就不再属于作为心理东西之实在科学的心理学的领域，而是属于逻辑学，倘若人们不愿将其归置到现象学的最本己的领域（更确切地说，这种领域主要对准的是“意向活动”）中去的话。


  这样的话，思维活动恰恰就被定性为心理活动了，这种心理活动把真理作为真理来理解。通过这种单纯的被给予性，意识就对准了“真实的东西”，但它首先是通过判断才作为真实的、有效着的意义而被意识到。现在根据它的这种成效，思维行为就与感受和感觉区分开了并且得到了更高的评价，以此方式，它就不只是被视为有生有灭的心理实在性，而是就其意谓内容方面而得到了考察165。并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让自己得到完全的把握。“只是从价值而来我们才能深究主体和它的行为”，李凯尔特说。他与胡塞尔一起，在当前最为有力地指明和强调了对行为的这种考察方式，即，一种以如此方式而对准思维活动的研究，并非以实事概念来工作，而是以意义概念来工作的。


  邓·司各脱说，主体可以作为心理实在而唤出和引致实在的心理行为；但就其对象性的意谓内容而言（circa tamen objectum［然而就主观内容而言］），它却并不导致一种实在性的出现，而是通过其成效而使那种意义得以被意识到。若这种现实的认知被悬置，换言之，主体既不思考也不判断，则它也就不知道这种意谓内容了；这种意谓内容没有被现实地意识到。但这并不是说，由于判断行为的消失，意谓内容也被摧毁了；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实际性方式——如同行为丧失其实存那样——丧失了有效活动（scibile in potentia［潜能中的可知的东西］）166。


  我们因而能对判断行为进行一种双重考察。一方面，只要它是心理实在，那么，借助这种心理实在，判断就能被现实地执行。这种考察属于心理学。这样，判断的意谓内容，意义，首先就能被收入眼帘，并由此获得了与判断行为的特有结合。邓·司各脱说，逻辑学家预设了心理学家的工作，即预设了对思维活动的研究，逻辑学家的诸多业绩都是通过后一研究才得以实施的。下述情形是否在事实上是必要的，即，是不是只有在对思维活动的彻底研究后，我们才能走近那种对逻辑意谓内容的考察，此问题是可以好好争辩一番的；我们在今天还不可以去探讨那种平静的良知逻辑（ruhigem Gewissen Logik）。逻辑学与心理学的那种关系一向是如何得到决定的，这对当前的情形而言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必须指出，邓·司各脱不仅仅是默默地在其研究中区分了逻辑学的考察方式和心理学的考察方式，而且也明确强调了它们的差异167。


  心理性的东西，如同经院哲学家们所研究的那样，当它关乎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时，它是特别的东西，远远不是今天自然科学所理解的那种心理实在物。经院哲学家们同样也考察那种给予着意义的功用，心理性东西的那种“行为特征”；因此，对经院心理学的判断和评价也就必须在对这一观点的重视中予以展开。经院哲学家们就感觉活动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所特别教导的许多东西，在今天可能都不正确了或者至少都是有所不足的。但他们的行为理论却毫无争议地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就我所知，对经院哲学中的行为概念、认知行为以及情感行为的一种详细而彻底的研究迄今还未出现。这里只能对这些问题指示一二；与之相反，我们的任务却是对各个实际性领域做一种普遍的区分工作和与之相应的定性工作；或许这在现在就可以得到实现。


  一与真这些“超越的”规定适宜于每一种对象。对于所有实际性领域而言，只要对它们的认识被寻求并被获得了，它们就可以被非感性的、有效着的、逻辑性的意义构成物所关涉。我们所能碰到的那些可被认知的领域有：自然实际性的感性的（物理性的和心理性的）领域，超感性东西的那种实在性，亦即形而上学的客体领域的实在性，以及之前已经说过的在逻辑性东西之外的那种数学的非感性的对象领域。


  由此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后果：一种自限于那十个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的范畴理论，不仅必然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必然在其规定中颤抖地和错误地脱落了，出现后一种情形的原因在于，这种范畴理论缺少对诸领域之差异性的意识，与之相应地，也缺乏对范畴形式的意谓区分工作——它是由诸领域之本性所规定的——中的差异性的意识168。


  邓·司各脱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十个传统范畴只适用于实在的实际性。意向领域无疑需要其他的秩序形式，意向领域甚至表现了一种自为的对象领域；意向自为地是可认知的和可规定的。逻辑本身因而就需要本己的范畴。必须有一种逻辑的逻辑。


  邓·司各脱走得更远：甚至“non ens”（非存在）也成了认识对象，进入了判断之中，在意谓中被理解并被词语所标明。由于关于“非存在”的判断是可能的，故必然有一种关于“非存在”的普遍概念，一种不能归诸十个实在范畴的范畴。同样的东西也适用于非自然实际性的想象产物（figmenta［虚构］）和褫夺。


  在此会有人质疑道，虚构和褫夺是通过出于自然实际的还原与抽象——还原与抽象即自然实际的虚构和褫夺——而获得其普遍的形式确定性的，所谓独特的范畴因而就是多余的。的确，当我判断说：“盲是一种褫夺”，则在此就预设了一种关于褫夺本身的普遍概念。但对“存在”与“非存在”的这种区分并不会进而通达这种或那种确定的“非存在”，而是通达了“非存在”一般的那种概念。


  虚构与褫夺因而就如意向一样是独特类型的对象并且要求着与之相应的“最普遍者”（generalissima），亦即范畴。


  事实上，那十个实在范畴所规定的并非任何一种认识之对象（non quodlibet intelligibile［并非任何一种可认知的东西］），而只是规定了实在的客体。一般意义上，逻辑学对范畴的考察是按照它们指向质料的意向性的有效性特征而进行的。非实在之物的那些范畴因而就必然进入了逻辑学家的视野之中，这正如在邓·司各脱那里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形169。


  如此，在最后所说的东西中就再度揭示出，邓·司各脱对范畴理论的任务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同样地，对“虚构和褫夺”以及“非存在”的指示也导致了这样一种猜测，即，迄今所列举的那些实际性领域的数量事实上最终仍然尚未被穷尽。


   



   



  第三章  语言形态与语言的意谓内容；意谓领域


  
 

  


  “逻辑的存在”，亦即意义（Sinn），就像它的组成部分即意谓（Bedeutungen）那样，已经表明自身是与实在之存在相对的特有世界，并且这是就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就“实存”，或更确切地说，是就实际性方式（Daßheit［如此性］）而言的；另一方面是就其内容性的本质（Washeit［什么性］）而言的。这种构成物的一种特性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得到关注，这是特意为之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意谓与意义密切关系于词语和词语复合物（语句）170。意谓与意义是通过语言的构成物而是可表达的。这些语言形态作为有意谓的和有意义的构成物而成为语词的最广阔意义上的表达。


  逻辑的意谓内容与语言的形态的这种“在一起”敦促着这样一种提问：在何种程度上，后者是被逻辑学所包含的？最终，这种谜一般的“在一起”竟是如此地本质性，如此地不可分解，以至于逻辑学也已经把语言的构成物和它的结构包括在逻辑学的问题域中了么？每一种语法性的东西不都“在其自身中”有一种逻辑性的东西么？反之不也如此么？邓·司各脱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他在逻辑学和语法学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了么？若然，是何种界线？此外还应研究一下，他的临界调控（Grenzregulierung）是否得自于他对逻辑性东西和逻辑学的理解。


  倘若对这种语言构成物的研究工作根本地要求着一种本己的科学，则它就必须使一种与逻辑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观察方式得以可能，反之亦然，即，不考虑作为事态证据的语言要素，逻辑难题也必须是可解的。


  邓·司各脱首先强调了逻辑性东西的独立性，强调了在判断和判断之结合（结论）中的意义的独立性。这种逻辑性的构成物，即便它没有在语言中被表达，仍有一种本己的实际性。它是“某种更早先的东西”，它的持存，或者根本地说，它的有效性，并不需要语言；从词语本身的角度来看，它是那种与具体价值相关联的东西，即意谓内容（significatum［被意谓的东西］）171。


  作为音素整体或字母组合，词语是没有什么意向性特征的；并且当其被用作措辞时，词语本身也并未获得什么新的质；它并非真正地在其自身中承负着意谓，否则的话，当希腊人听到或读到一个拉丁词语时，他就必然直接地领会同一东西了172。恰恰是根据对语言构成物和逻辑意谓内容的根本区分，邓·司各脱才得以至为敏锐地看到更为深远的区分。


  在那些词语本身之中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也没有什么秩序；它们只不过是些混杂物（Konglomerate），这些混杂物作为某种无意义的和无意谓的东西并存着，其间并没有清晰可辨的关系。一旦它们被看作是有意义的和有意谓的东西，区分的可能性就出现了，进而会呈现出划分环节的可能性。


  一个命题，若仅仅被看作是有限的词语序列，就是一种个别性。然而命题的意谓内容，亦即判断，却能是个别的或普遍的。“incomplexum”［非复合的，简单的］与“complexum”［复合的］的区分也只可从意谓内容而来得到理解；简单地对照于判断的，首先是概念，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则是意谓。那么，以派生的方式，词语和命题也可以被理解为简单的和复合的。就其自身而言也不能说命题是真还是假；命题无非是被写下来或说出来的，否则就不是命题了。真与假仅仅是针对那种附着于命题的意义才是可断言的，而反过来说，之所以可以针对命题之意义来进行断言，不在于意义是命题的内容，而仅仅在于，意义具有具体的价值。如此，“人是一种生物”这一被写下来的命题就不是假的，尽管“人”（Mensch）这个词和“生物”（Lebewesen）这个词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命题也同样不是真的；因为对真与假的断言是就那种附着于命题的东西而言的，是就判断而言的173。


  命题与意义，词语与意谓，这两类形成物，无论其联系是多么奇特和多么紧密，却是属于不同的实际性领域。语言的诸要素是可以感性地（通过视觉的、听觉的、运动机能的感性）被察觉的；它们归属于实在地实存着的东西的世界，它们在时间中持续，生成并消灭。与之相反，意义与意谓抽离于每一种感性知觉，它们本身不会遭受任何变化。它们是永恒同一的同一者（Sie sind zeitlos identisch dieselben）。


  在各个语言的语音构成物的千差万别中，意义领域的同一性未受触动地出现在它的有效性中，虽说其意谓内容却可以在极为不同的词语形式和命题形式中得到“把握”并如此得到理解174。


  邓·司各脱也并非不知道那种发生学的、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考察方式。他是从下述这种令人着迷的异议中开始着手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处在和他人的交往之中的，因而必须使自己得以理解；伴随着被理解了的意义，表达手段也必然且必须与之连结在一起了。意谓与意义因而与那些词语和命题构成物——它们明确地且仅仅与意谓和意义相关联——有着本质关系。但邓·司各脱却使人想到，有意谓的词语（vox significativa［意谓性的话语］175）并非理解活动的工具，咽喉和肺才是这种工具，正是通过它们，词语才得以依照其有形的实存而被造形。这两种手段（工具）直接给出了通向词语之造形的自然。但却不能由此推论说，意谓与词语的统一性是出乎自然的；毋宁说，自然地形成的语言构成物乃是“signa ad placitum”［任意的/习惯的标志］。


  那种发生学的考察也从它的角度揭示出，在邓·司各脱面前，与词语相对的意谓表现得完全是另一种东西176。


  那种通行的东西——它强调着那些原则性的要素，不同于逻辑意谓内容和语言形态——在逻辑之物的本质在其中还隐而不彰的那种思维方式中是行不通的。在其十足的深刻性中，它只是得到了理论性的实行。在何种程度上这是可能的，即去完全活在逻辑的意谓内容中，去理解而无须语言之支撑，这始终是一个留给思维心理学的事实性问题，但此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不变的，即始终是要就之前所实行的那种区分的有效性来予以解决。


  在逻辑的意义构成物和语法的语言构成物之间所做的那种领域区分，尽管此区分对于它们异质特性的突显工作始终也是多么的有必要和有价值，但只要人们活在这种认识和其表现中，这种区分就要像被遗忘那样被再度放弃。这样的话，语言构成物的那种不合逻辑的特征就消失了；它显示为带有一种完全特有之功用的实在，显示为意谓与意义构成物的承载者，并且借此——通过其具体关涉的特性——而显示为指向客体的“标志”。这样的话，人们可以说，对于在当前所说的话中生动存在的那种东西而言，上述那些被如此彻底地撕裂开来的领域，实存着的语法性东西的领域和有效着的逻辑性东西的领域，就再度融合为一了。


  语言构成物是意谓的标志，是意义的标志，意谓又是对象的“标志”。如此，这句话从某种角度看来就得到了应用：quidquid est signum signi, est signum signati［任何是标志之标志的东西，都是该标志所意指者的标志］177。对于语法的、逻辑的和具体对象的领域之间的关联而言，应该说，词语和命题是作为有意谓的和有意义的构成物而指向了具体对象的领域。诸物处在思想中，而思想则附着于词语和命题。


  按照之前进行的那种理论性的区分，现在应该知道，上述这些领域是彼此交织着的，则现在就应该使标志之概念以及标志之存在的概念成为问题。


  但是标志的这种理论首先还只能被看作是暂时以分析方式进行澄清的研究。下述这些问题乃是决定性的问题：就那直接被标明的东西而言，就逻辑的意谓内容而言，哪一类标志是语言构成物？进而要问，就那间接被标明的东西而言，就对象而言，它们的标志特征意味着什么？按照对上述标志特征之规定所得出的结果，标志和被标明物之间的各自关系也将相应地得到阐明。或许这里所说的那些关系根本不是同一类关系，因此，上述三种领域在生动的思想活动、认知活动以及理解活动中的那种看似如此密切统一的关联事实上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那么，结构的这种异类性和各种关联所特有的东西也就要求着一种与其事实特性各自相宜的探讨。诸多问题领域和问题提法在对那种本质关联（它正在本质性地瓦解着）的适应中发生了本质性的差异。并且这样的话或许就显示出，那个研究领域，那个看似如此缺乏有价值的观念内涵和生命之丰富度的研究领域，却为那些最终的和最深的问题提供了根据和地基。


  因而现在首先要去澄清“标志”这一概念。Significare extensive sumitur pro dare intelligere［作为对认知活动的给予，意谓活动被广阔地采用了］178。通过标志，某种东西被意识具体地意识到了。标志从其自身而来指向了另一种对象。在标志的概念中存在着某种对关系的含有，存在着一种指向特征。标志自身因而仿佛是这样一种基础，指示之功用就奠基于此，而且对被标明之物的认识也由此肇始。


  关系特征和“基础之是”（Fundament-sein）是标志的建构性的要素，并且标志自身的特性也每每是按照这两种要素的特性而显现出来的。


  在标志和被标明的东西之间的那种关系首先能够是一种实在的关系。它就存在于标志的那种实际本性——去指向它的被标明的东西——之中；烟之为火的一种标志，就是这样。在此它首先仅仅取决于关系的不同；这样一种标志是以何种可靠性、以多么高的可能性程度而指向了被其所标明的东西，这对它而言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种关系就能进而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性的东西。在标志本身中并非已然存在着对被标明之物的指向；那种被用作标志的东西，例如“修道士的示意”（在必要的肃静时间中，修道士们的那种被规定好了的标志语言），或许能够多种多样地指示，并且指明不同的东西。它所应指明的东西，是通过习惯的决定而被规定了的179。


  邓·司各脱讨论了标志中的一种“真理”并从中理解了那种东西，那种通过标志而被表明的东西。标志中的关系现在成了一种实在之物，这样的话，在标志和被标明物之间的的那种一致性就被直接给予了，关系之向度被明确地预先规定了。在关系的这第二种类型中始终存在着关系之向度的不同的可能性。如此那种想法现在就可以理解了，即，第一种类型的标志要比第二种类型的标志更为“真实”。


  那适宜于判断的东西，却并不以这种真理而得到了意指；更确切地说，它与判断之真理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我们的角度（πρὸς ἡμᾶς）来看，它能够在认知主体方面导致一种有所不同的、高度的可靠性与明确性。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诸理解行为——它们理解着标志和被标明者——之间的那种“激发之关联”（Motivierungszusammenhang），在第一类标志那里是更紧密和更直接的180。


  下面的问题与上述区分有密切关联。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标志，它们始终“与自身一道引领着”被标明者；“食”——日食或月食——就是这样的标志，它确定着地球在太阳和月球之间的位置。每当有这种标志时，被标明的东西也就必然如此存在了。在我们所说出的判断那里，情形则有所不同。在判断中并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判断中被表达的事态也一并被给予了。设若判断是假的，则它在具体对象领域中就根本没有什么与之相应的东西；若人们把判断理解为标志，判断却缺少它所应标明的那种东西。


  若人们把标志和被标明者实存于其中的那些时间要素纳入眼帘，这一方面上的标志关系就能再度得到区分。这种标志能够返回指示一种过去的东西，或者也能向前指明一种应予期待的东西，又或，这种标志之指示所对准的乃是一种当前的东西。


  更进一步地，标志能够是被指示者的原因，就如闪电之于雷；或者相反：标志乃是被指示者的效果，就如烟之于火181。


  若人们把标志之功用看作是基础，且只要诸标志能以不同方式感性地（作为视觉的或听觉的被给予性）呈现出来，则诸区分就可以在这一方面得到查明；在对标志的这种理解当中，一些不同的感官也常常能够共同起作用。


  然则话语是哪一种标志？


  它无论如何都可以算作是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些标志中的一种么？这种呈现是通过感官的呈现。Vox repraesentur sensui［话语被呈现于感觉］182。它是一种感性的标志，作为声音复合物，它是听觉类型的标志，作为书写标志，它是视觉类型的标志。那么如何来规定与被标明者的那种关系呢？之前，在对语言形态和语言意谓内容的那种区分中，我们已经强调了，词语和词语复合物本身并不指明什么东西。那么它又如何仍然能是标志呢？


  邓·司各脱给出了一种清晰的指引：Vox enim est signum et signum se offert sensui, aliud derelinquens intellectui［因为话语是标志而标志是把其自身呈现给感觉的，标志把别的东西（意谓）留给了理智］183、184。所以就需要有那种“给予意谓的行为”（胡塞尔）。通过这种行为，某种东西就被分给了话语（intellectus rationem voci tribuit［分给话语以理智形式］）；由此它就臻乎词语表达（dictio［词汇单位］）。


  词语表达因而是标志和被标明者之统一性的一种完全特有的类型。


  浓云密布的、灰色的天空是对雨的指示；我们也习惯于说，它“意谓着”雨。但是天空本身是没有什么类似于“天空”这一词语表达的意谓的。词语表达是“意谓性的标志（bedeutsame Zeichen）”（胡塞尔），它对立于那种“指示着的标志”。


  在每一种词语表达那里都可以发现一种行为特征，一种独立类型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话语获得了其意谓内容。邓·司各脱是在这种行为层面的特殊性中意识到该层面的。他并不把意谓活动的行为单纯看作是心理性的实在和发生事件，而是将其看作是具有意谓内容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后者，在于意谓，并且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在思维主体中取得其开端的。在主体中可以发现它们的实在的此在（Dasein），它们的意谓内容的持存则静息于意谓中185。


  那么，那种与心理实在的、给予意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现象，还可以进一步地得到某种规定么？它的性质总是可见的么，可以从此以后就把它看作是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现象并且相应地运用它么？


  首先必须要问的是，这种现象把“意谓”归类到哪一种实际性领域中去了。这恰恰是在说，意谓附着于那种心理实在的、给予意谓的行为，当我想要知道一个词语的意谓时，这种行为就始终已经使自身被意识到了。如此就显而易见，意谓，由于它的确是“附着”于那种行为，是与其一并给出和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同样也应被看作是归属于心理实在性领域的。


  它的实在的实存因而看上去就是无可置疑的，由于这种实存还能从另一方面被阐明为它的实在的实际性方式，故其看上去就愈发无可置疑了。


  为此就应指出意谓的一种新的、迄今还始终未被关注的方面。


  至少在多数情形下，意谓在其内容（Inhalt）之外还有那样一种东西，即还有一个对象，这是意谓所指向的东西，通过意谓，对象得以被知晓。设若有如下情形，这样一种对象是一个实在地实存着的客体，例如一棵树。这棵树现在丧失了它的实存，那种意谓因而也就看似消失于一种虚无中了。那么，意谓所能指向的那种东西，意谓应在其中获得意谓之支撑的那种东西，也就不再实存了，这样一来，意谓自身也就变得虚幻了。意谓的实际性与对象的关系乃是存亡与共。对象与意谓因而归属于同一种实际性领域。


  这种论证切合实事么？邓·司各脱使得我们要去想一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意谓是关涉于对象的。意谓并没有断言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而仅仅是表象了它，仅仅是包含了一棵树之所是，而不是包含了它存在（实存）这一事实。


  意谓因而显得是与实在相脱离的：那些与被意指的对象相关的实存问题，是超越之意谓理论的某种东西。实存只能在判断中被断言。被断言的始终是别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断言中都有一种关系被给予了，与此相反，意谓却缺乏这种特征；意谓并不断言，意谓只是表象某种东西。在意谓之赋予的那种行为特征中，表态的那种特殊的功效意义是缺乏的。


  被意指的对象是否实存、变动还是消失，意谓始终不被这种变化所影响。倘若意谓与对象是实在地联系起来的——如同从表面上的明显性所推论出来的那样——则意谓自身就必须成为与对象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邓·司各脱明确地说，对于意谓而言，实存完全是陌生的（res ut intelligitur, cui extraneum est existere secundum quod significatur［对于被理解的东西而言，被意指的东西的实存是外在于它的］）。


  这种思想具有足够的本原性和重要性，有必要对之展开彻底的思考。邓·司各脱所教导的乃是意谓领域之独立于实存的自由。186


  只要赋予意谓的行为表现的是一种实存着的心理实在，就可以说，认为意谓“附着”于这种行为的那种说法就不是在意指一种实在的联系。正是通过赋予意谓的行为，我才有可能在词语之意谓中生活，才有可能使我在当前直接面对词语之意谓（seine Bedeutung mir aktuell zu vergegenwärtigen）。这种意谓本身却并不能通过这种行为而获得实存和此在（Existenz und Dasein），因为它根本就不实在地实存187。


  首先在逻辑意谓内容与语言形态的完全的异质性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最终在一种十分特别的结合中对我们显现出来。词语与意谓的这种统一性——迄今它只是暂时地得到了指明——从现在起就应加以研究。


  应予审视的是，哪些问题可能与之相关并且为何这种统一性会成为问题。


   



   



  
 第二部分
  


  
意谓理论


   



  在之前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对不同对象领域进行了一种分析阐明和旨在标明其特性的区分工作。最终我们看到，意谓世界乃是一种新的独立的领域。但是该领域首先只是暂时性地被看作这样一种领域，它与其他领域的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澄清；就根本而言，每一种关于它的本己可能结构的问题都始终还未被提及。


  因而，接下来首先必须得到裁定的是：就一般意谓领域而言，可能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构成了一个本己的独立的“问题组”，而且正是这个问题组表明，研究它的那种学科——意谓理论——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对意谓理论之概念和其任务的整体确定也就将使得对下述问题的一种裁定得以可能：在何种程度和何种范围内，哲学必得与“语言”相关并且能够根本地与之相关，意谓理论与逻辑学的种种关系应在何种开阔性中得到思考。这些问题应该借助于邓·司各脱“思辨语法”的总论部分来加以探讨。


  本部分第二章则尝试对意谓形式理论进行一种阐述和解释，这种形式理论作为意谓形式（Modi significandi）理论构成了上述论著的最大部分。


  这一论著为斯坦塔所提及，他评论道，“著名的经院学者约翰·邓·司各脱”曾“在对逻辑学的兴趣中”写下了这部论著188。德·伍尔夫评价此论著为“思辨语法领域最卓越的成就”189。保罗·洛塔则在一篇简短的评论中提到了邓·司各脱的语言哲学190。卡尔·维尔纳在其论文《约翰·邓·司各脱的语言逻辑》191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探讨。这一研究虽然对该论著所作的内容提要工作并非始终是出色的，但只要它此外还尝试去描绘该论著在中世纪语法理论整体中的历史位置，它就始终是值得关注的，而且这种研究通常都关联于图若192的著作193。着眼于意谓理论的体系性任务，对此论著的历史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始终是一种特殊研究的特有任务。接下来工作的关键就仅仅在于对其中落实为文字的理论予以理论性的理解。


   



  第一章 意谓与意谓之功用；意谓理论的诸原则


  
 

  


  具有意谓的诸词语（表达）所具有的那种有机整体——我们称之为“语言”，这种整体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个别形态——首先能被置于这样一种问题之下，即，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影响因素曾经促进或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哪些因素还会继续影响到语言之发展。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的是，在单独个体那里语言是如何形成的。若人们想要否认对语言的这种研究的价值，那就会是一种不合理的片面的想法。


  当前科学思想中的那种“发展观”已经根本地赢得了一种大规模的、在部分地方扎根很深的影响领域，其中自然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想要在那种对对象之发展的方法与方式的阐述中，去看到它的解释194，并要由此看到，从知识角度来看，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它的这种解释中的最初与最终的东西。然而，这种历史学—心理学思维的绝对化工作忽略了那种事实：就某些对象来看，一种完全不同的——也可以说，一种恰恰相反的——提问是可能的。“语言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之外，另一种问题也是可能的：“语言应要达成什么东西？”由此可见，在那种发生学的解释中，对一种对象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圆满完成。此外还有一种目的论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从逻辑学的立场看来，也不是对象之认识的根据和拱顶石，但它之堪称通向真实“起源”的道路，要远甚于那种发生学的解释。


  一种功效的目标，可以从对其完善条件的规定方式中看出来。倘若语言是这样的：它能在听者和领会者的意识中唤起说话者通过其话语所意谓的全部意义，则语言——其应用也一样——就是完善的。语言之功效的目标因而就在于对话语之意义的完全告知。


  从这一确认而来，语言形态所具有的那种突出的意谓就直接得到了澄清；因为一切都以对语言形态的表达和告知为目标。完善地使用一个名称并不单单意味着，说出它，将它实现为声响——一只受过训练的鸟也能做到这点——毋宁是意味着：把它作为有意谓的词语来使用，但也并非只是像一个讲拉丁语的人用希伯来人的方式去说一个希伯来词语却并不知道该词语是什么意思那样；对一个名称的完善的使用要求着，说话者当前（aktuell）意识到了它的意谓195。这不仅适用于素日里依据于日常经验的话语，而且也适用于——倘若还不在更大程度上说的话——对科学认识的表述，这种表述若没有语言就不可能了。只有在这种意谓关联中并通过这种意谓关联，我们才对对象和事态有所了解。意谓领域穿过了——无论这种“穿过”是怎样形成的和怎样的不完善——科学的话语和通知就好象其穿过了有体系秩序的科学思想活动。


  因此下述情形也就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了，即，每一种透彻的反思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达和表述普遍的对象和事态。


  柏格森在其对心理实在与物质实在的完全异质性的证明中就获得了这样一种洞见，而我们的语言还完全不足以表达这种心理学分析的精妙细致：“Bref, le mot aux contours bien arrêtés; le, mot brutal qui enmagasine ce qu’il y a de stable, de commun et par conséquent d’impersonel dans les impressions de l’humanité, écrase ou tout au moins récouvre les impressions délicates et fugitives de notre conscience individuelle。”196“简言之，人类的种种印象，其固定的、共同的、因而不属于任何私人的因素被储藏在简单而现成的字眼里；这些字眼压倒了，至少盖住了我们个人意识之种种嫩脆而不牢固的印象。”197通过对语言结构的打破我们将能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中看到我们的精神生活。词语意谓并不能达到直接事实的巨大的多样性，毋宁说表现的是它的相对已经明确的形式与变形，这一事实首先是由李凯尔特在他对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界限问题的探讨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来的198。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意谓本身中必然已经存在着一种形式内容，正是它使得意谓之功用得以可能。如此，意谓就被置于逻辑之尊严的视角之下了；只要人们弄清了，所有认识亦即所有判断都是由作为其必要组成部分的意谓所构成的，则一种程序就无疑具有了其合理性。意谓之研究的主导价值因而就是作为有效着的意义的真理（die Wahrheit als geltender Sinn）。只有认识才是真的，而认识始终是对对象的认识。若真理因此始终保持为一种主导性的视角，这样就会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要求，即，应对意谓领域与对象之存在的关系加以裁定。伴随着所说的东西，关于意谓的的种种问题才首先得以指出。


  现在应予揭示的是，在何种程度上邓·司各脱知晓这些问题并且在何种方式上他给予这些问题以一种解决。在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了，邓·司各脱是多么犀利地在可以感知的词语形态（Wortgestalt）与非感性的词语内涵（Wortgehalt）即意谓（Bedeutung）之间做出了拆分。同样我们也以“vox repraesentatur sensui, aliud derelinquens intellectui”［话语被呈现给感觉，别的东西（意谓）则被留给了理智］这样一个命题暗示出，意谓相当于意识的一种本己行为。关于意谓这些行为所做的事情，邓·司各脱随后说道：intellectus duplicem rationem ei ［voci］ tribuit, scilicet rationem significandi, quae vocatur significatio, per quam efficitur signum vel significans, et sic formaliter est dictio; et rationem consignificandi, quae vocatur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per quam vox significans fit consignum vel consignificans et sic formaliter est pars orationis［认知赋予它（话语）以双重形式，亦即，（首先是）意指活动的形式，即所谓的意谓，由此话语就成为一种指称或者说进行指称活动的东西，并且这样的话它就在形式上成为了词汇单位；（其次是）去进行句法意谓活动的根据，即所谓的主动意谓形式，由此，话语，意谓着某种东西的话语，就成为语法性的意谓或者说进行句法意谓活动的东西，并且这样的话它在形式上就成为了词类（语言成分）］199、200。


  词语因而首先就通过意识活动本身而获得了一种意谓；词语所意指的东西，是某种对立于意识的对象性的东西；我们并不能说：词语将造就一种独立于意识而实存的实在的对象。词语将如此而成为表达，词语意指某种东西。邓·司各脱也不是在一种感觉主义201的心理学意义上来推想词语之意谓的，仿佛意谓仅仅是一种通过联想而与感性的语词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对象的幻象。在他看来，意谓并非心理的实在；意谓并不属于一种实在的关联，并不是在这种关联中被造成的；意谓必须被理解为意向性内容，被理解为意向行为（intentiones inductae per animam［通过灵魂所引发的意向］）的成果。相对于被单纯感知的语词，被理解的有意义的表达是更多的，这种更多就存在于意谓行为中202。


  “然而，那第一种思想行为的全部意义并非是通过对刚刚出现的内容予以对象化而就得到了穷尽；意识根本不能径直把这种内容立于自身面前，而只是通过给予它以某种位置（Stellung）203才能做到这一点；意识根本不能把内容与内容之特有刺激的一种状态区分开来，倘若意识没有把内容的另一种持存赋予这种内容，而反倒是把那种存在——内容作为这种状态204所具有的存在——赋予了这种内容的话205。以这种要求所意欲的东西，……被语言通过对该要求的实际满足，至为简单地向我们揭示出来了……语言把它的整个词汇［除了感叹词］划分到主词、形容词、动词以及通常熟知的其他语言成分的确定形式中去了……我把第一种思想行为概括为这样一种不可区分的功效（Leistung）：去通过下述方式来把这些逻辑造型（Formungen）中的一种造型赋予被表象的内容，即，这种思想行为为了意识而对被表象的内容进行了对象化；或者说，去通过下述方式来对被表象的内容加以对象化206，即，这种思想行为把这些逻辑造型中的一种造型赋予了被表象内容。”207


  这一详细的引文是特意地引自海尔曼·洛采的《逻辑学》。人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邓·司各脱的那些简短命题的一种清晰化的翻译。


  当意谓通过那种行为而成为客观的之际，意谓也就已经是被形式化的意谓了。在意谓形式（Modus significandi）中存在着某种与意谓有关的关系情形（Bewandtnis）。这种意谓形式自身的本质从现在起就应加以澄清。


  在“意谓形式”这一表达中，我们可以理解二重性的东西：主动的意谓形式和被动的意谓形式。主动形式乃是作为意识之实行的意谓行为；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理解着的意识，意谓之赋予就“仿若是一种行为”了。被动形式意指实行之结果，行为的客观的相关事物，是洛采称之为“印象”（Eindruck）的那种东西，是直接的被给予性，只要它是被意谓性地理解的或者说被意谓性地造型的208。主动形式就是意谓的主观的一面，被动形式则是意谓的客观的一面。这同一事态在现象学的术语学中被表达为：“在意向活动的方面上，‘表达’这一名称所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层面，所有其他的行为都要以其特有方式来适应于这一层面，并且它们都必须与该层面相融合，甚至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每一种所意向的行为意义以及随之内在于意义中的那种与对象性的关系［存在形式］就在表达的意向内容［被动意谓形式］中‘概念性地’表现出来。”209、210


  通过意谓形式，意谓就获得了某种形式：“一切逻辑的区分，特别是所有范畴形式的区分，都是建立在意向意义上的逻辑行为中的”211［主动意谓形式］。


  倘若存在着不同的意谓形式，并且，倘若这些“语言成分”的差异性被揭示出来了，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意谓的那些范畴形式是通过什么而被规定的，它们的差异化原则存在于何处？邓·司各脱是这样问该问题的：a quo modus significandi radicaliter orietur?［意谓形式究竟源出于何处？］


  作为某类意向性的意识行为，主动意谓形式有别于一种本质规则，该本质规则适用于一般行为：intellectus ad actum determinatum non vadit nisi aliunde determinetur［倘若认知不是被别的什么所规定的话，认知是不会有规定性的行为的］212。这些行为是从某个地方而来被规定的；它们是被某种不是形式的东西所规定的。这里所说的就是行为性质和行为物质（Aktqualität und Aktmaterie）、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那种必要关联。然而，每一种形式所具有的那种物质确定性原则却还没有就起规定作用的物质之本性说些什么。意谓只是在某种形式中的意谓，是被某种意谓形式规定的意谓。意谓形式作为行为因而必然是被某种物质（Materie）所确定的，也就是说，与每一种意谓形式相应的是某种存在形式。这样的话，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对于意谓范畴理论而言乃必不可少的概念213。


  但对于上述问题，邓·司各脱曾引用了这样一种异议：“deitas”［神性］这个词是阴性的；但是“性”（Genus）现在是被视为意谓形式的。作为意谓形式，阴性名词的这种性本身就含有被动性概念，而在其所意指的对象中并不存在着与阴性之性相应的那种东西，即能对相关形式进行规定的那种东西214。这种异议同样也适用于褫夺和虚构，因为在它们当中意谓活动并不意指什么实际的存在。但是，褫夺和虚构的那些表达如“盲目”、“凯米拉”215等也的确都还拥有特定的意谓形式，也都还隶属于特定的意谓范畴216。


  为了化解这一异议，邓·司各脱指出，一种意谓的意谓形式未必是从意谓所意指的实在性中的那种可感知的物料（Stoff）中取得的，对于这种物料而言，意谓形式恰恰是对它起规定作用的形式。形式也能从别的地方而来得到规定，并且也足以说，形式应是质料（Material）217的形式，形式并不与这种质料相矛盾；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足以认为，对于每一种质料，这种形式都能够是起规定作用的，或者说，质料承受了这种形成活动。这种规定对于抽象的、非感性意谓的那种意谓形式而言尤其意味深长；我们是在意谓形式中领会这些抽象的非感性意谓的，而意谓形式源始地是为了感性意谓而被剪裁的。就“神性”这一表达所提出的那种异议根本上并不成立，因为人们不可以把“性”（genus）看作是意谓形式。但邓·司各脱是借助于一种有效原则（gültigen Prinzip）才化解了他所严肃对待的那种表面上的异议。此原则也被他用来排除褫夺和虚构方面的困难。褫夺恰恰获得了与褫夺相应之“本己行为”（habitus）的那种意谓形式，正如虚构之意谓内容的意谓是被那种意谓形式——建构着虚构之意谓内容的实际意谓内容的部分意谓的意谓形式——所规定的那样218、219。


  然而褫夺方面的困难看上去却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因为还应进一步加以关注的是：就意谓形式而言，倘若它们是从“本己行为”而来被规定为褫夺的质料，则这些意谓形式就规定了褫夺的意谓内容，因而就在形式确定性方面是“虚假”的了（consignificative falsa［在句法意谓上是虚假的］）220。这里所触及的那种“虚假”并非与真实的对立者，对立于真实的那种虚假适宜于判断且仅仅适宜于判断。邓·司各脱所作的补充“consignificative”［在句法意谓上/在语法含义上］因而就不是没有根据的。这里所指的是这样一种虚假，仅仅关乎意谓形式才能有这样的虚假。按照上述异议，意谓形式在形式上（formaliter）是虚假的；它所缺少的恰恰是那种东西，即它作为什么而显现。意谓形式发生为一种褫夺的意谓形式，但更确切地说，是本己行为之褫夺的意谓形式，是意谓内容——在其中有一种实在对象被意指了——的褫夺之意谓形式。


  但事实上，这种被本己行为所规定的褫夺性表达的意谓形式并非在语法含义上是虚假的。我们应把褫夺理解为根据于灵魂的存在（Ens secundum animam）；它的实际性就在于它被知晓。倘若依据于上述原则的意谓形式必须是通过存在形式（Modus essendi）而被规定的，而存在形式却又在褫夺那里是和认知形式相一致的，则那种从本己行为而来被规定的意谓形式就应合理地归之于褫夺性的意谓。若不返归于褫夺所否定的本己行为（习性），则褫夺就是不可理解的（privatio non cognoscitur nisi per habitum［如果不是通过本己行为，褫夺就是不可理解的］）221。


  在对意谓形式之质料确定性难题的这种极其简练同样也极其精确的解决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显露出来了：实在的自然实际性、非感性的逻辑性东西、被认知的东西本身以及由此而来每一种对象性东西本身，都必须在存在形式中得到理解。存在形式与“一般的某种东西”（Etwas überhaupt）的普遍领域（此领域是通过“存在”［ens］这一源初范畴而被规定的）是一致的。因而相应于意谓的一切相关功用，意谓理论就有了一种普遍的倾向。这表明，邓·司各脱清楚地知道意谓范畴的统治领域。


  在随后一章中，在对来自存在形式的各种意谓形式的描述中，司各脱几乎单单是让实在的、感性的自然实际性进入了在形式上差异着的功用中。这不仅仅是他极具洞察力的那种思想——经验性地指向逻辑性东西——的一种后果，而且也源出于那种十分正确的洞见，即，这些意谓形式源始地应被算作是那种直接被给予的经验性的实际性。


  洛采曾经十分确切地对这些形式作出如下说明：它们的“逻辑意义只是从那些形而上概念［它们正是源出于这些概念。洛采注］之意义而来的一种阴影：这种逻辑意义所复述的只是那些形式规定，这些规定声称，那些形而上概念是来自实际性的东西；但是当这种逻辑意义并不将其应用局限于实际性的东西时，它也就使那些形而上概念的意谓部分失落了，因为这些形而上概念只是在那种应用中才获得其意谓部分的”222。


  同样地，邓·司各脱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下面的话：各种意谓形式所复述和描摹的仅仅是适用于实在的自然实际性的诸范畴的那种意义；相反，邓·司各脱只是说：这些意谓形式从实在的自然实际性那里取得了它们的“起源”。相对于实在的自然实际性的那些范畴，意谓形式显示了一种特有的苍白化（Verblassung），正如在对意谓之形式理论的描述中所表明的那样。这必然被称作是一种特有的事态，即，我们是在对非感性的逻辑东西的探讨中使用那些表达，同样也为了心理实际性而使用那些表达，这些表达——就其本真的意谓内容而言——大多是取自于感性的自然实际性。对于每一个领域，我们常常会缺少“语言”，以至于下述事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任意的：与那些领域相关的探讨由于这些必然形成的限定而经常显得是如此笨拙和烦冗。


  那种充分的理解——去理解属于上述领域的那些对象以及伴随着这些对象而产生的那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倘若与这些表达有关的那些意谓的范畴形式没有在自身中承载着这种苍白化和不确定性（由此它才能关涉于一切对象性的东西），上述理解也就完全不可能了。


  现在，伴随着上述为意谓形式的质料确定性而作的原则解释，司各脱的思想223或许就获得了其无可置疑的正确性，但认识论者却可能仍然对此是不满意的。倘若实在的自然实际性对于意谓范畴应是起着规定作用的，那么我就必须首先知道这种实际性和它的结构。这种实际性可能是效力于意谓形式之差异化的最终原则，但是它并不能直接关涉于那种差异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A quo modus significandi immediate sumatur［意谓形式是从何处被直接获得的］？意谓形式在何处可以被直接地看出，并且，在何处它们能够仅仅是被看出？


  存在形式事实上必然是被给予意识了的，意识必然对象性地具有存在形式。但我只是在认识中知道对象的，只有作为认识对象，它才真正是对象。认知形式是“理解的方式”（ratio concipiendi），也就是说，是方法与方式，在这种方法和方式中我对象性地理解了某物并由此知道某物。存在形式因而只是在下述条件下才进入了意谓区分化的运作中：它是按照认识而被给予的（prout ab intellectu apprehenditur［是被理智所把握的］）224。另一方面，邓·司各脱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表达的意谓是关涉于对象本身，还是关涉于在可理解的属中被给予的对象。他肯定了后者。表达是直接关涉于被意识到的对象的，然而在这里，关于“意识”这一概念，始终还有一种基本的区分应予注意：可认知的属——通过它，对象被当前地意识到——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心理的实在性，理解为在灵魂中的某种发生事件。意谓并不关涉于被如此理解的“可认知的属”（Species intelligibilis），但却可能关乎下述意义上的属：这种属具有对象性的价值，它把对象前置（vorstellt）于意识之前了。表达之意谓因而并不关涉于那种自在自为的、独立于意识而实存的对象，而是关涉于被认识了的对象。一切意向性地被意指的东西都是在意谓中被理解的，并且只有那种无论以何种方式而是对象性地如此存在的、按照意识而是意向性的东西，才能在意谓中被“表达”225。


  正如意谓形式那样，认知形式被区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的形式实行着那种按照意识进行的对象化；被动的形式则只不过是存在形式，只要它是按照意识而被对象化的。倘若意谓形式因此而拥有了它在存在形式中的确定性的最终基础，被动的认知形式，作为对象性地被给予的存在形式，才首次真正地使形式规定得以可能226。


  现在已经出现了存在形式与认知形式以及意谓形式的一种特有的纠缠交织与彼此依赖。“意向活动的”（noetisch）这个词说的是不同行为层面的那样一种特别的相互交错与奠基。如此就从这里产生了更进一步的任务，即要去澄清所指出的意向活动领域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要达成对下述问题的裁决：Quomodo modus significandi a modo intelligendi et a modo essendi distinguatur［意谓形式是如何与认知形式以及存在形式相区分的］？在此，为了能更进一步地取得重要进展，一切都要取决于对意谓形式之特征的深刻领会。


  存在形式、被动的认知形式以及被动的意谓形式，这三种形式，纯粹就它们的内容性的所是来看，就它们的意向活动核心来看，materialiter et realiter［就质料和实在而言］，是等同于同一种东西的，即那种每每都是通过形式而被规定的物料，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那种在思想上可与形式规定性相分离的、事实上却是被关联着分派于形式的物料（Stoff）。只有当这些形式（Modi）能够通过那种唯一的形式（durch die Form）被思考为不同的东西，这种物料才根本地是可分的。但关于形式我们也的确说过，它本身是从质料（Material）而来被规定的。它因此能够着眼于同一种物料而只是一种形式，并且人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只谈论一种形式了。然而事实上既然存在着形式的差异化，它就不可能是由于别的，而只是由于：质料在形式的不同方面上进入了意谓差异化着的功用中227。


  存在形式是可体验的东西本身，是在绝对的意义上与意识相对而立的东西，是那种“结实有力的”实际性，它不可抗拒地把自身强加给意识，并且永远也不会被排除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必然要被称之为绝对的和以自身为中心的。这种被给予的东西本身不仅仅对于实在论是存在的，而且对于绝对唯心论也是存在的，绝对唯心论力求在形式中解决一切内容上的东西，并且当它必然把科学的历史事实仅仅看作是某种为了它而被给予的东西时，这种被给予的东西就被“预设”了。倘若它竟连这一点也不承认，那就至少始终还被给予了那种“无限的”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并通过这种进程，对象的那个X应在形式和形式体系中得到彻底的解决。存在形式是直接被给予的着眼于实存（sub ratione existentiae）的经验实际性。下述意味深长的事情必须在这里予以说明：邓·司各脱也如此刻划这种经验实际性的特征，认为其处于一种“ratio”228之下，即处于一种观察角度、一种形式、一种持续的关系情形（Bewandtnis）之下；这恰恰相当于人们新近为此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表达：就连“被给予性”（Gegebenheit）也已经表现了一种范畴规定。这里存在着“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这些问题，如同李凯尔特曾经指出的那样，“首先向逻辑研究者显示出来，这种研究者也把那种‘前科学的’认知引入其研究领域中去了”229。


  被动的认知形式是已经进入认识中的实际性，存在形式则存在于认识的形式确定性中。人们必须把被动的意谓形式理解为存在形式，只要它关涉于表达，也就是说，只要它已经进入了意谓之中。一种是被给予性的看法（ratio），另一种是认识的看法，还有一种是意谓的看法。如此，诸形式就彼此区分了，但就形式之规定性而言（secundum formales rationes［按照形式的根据），这些形式是依据于它们共有的同一种物料的230、231。


  形式仅仅是对不同方式的客观表达，在这些方式中意识被意向性地关联于对象性的东西。


  在这些行为特性中，意向性关系的不同方式获得了它们在当前的实行，这些行为特性现在必须在它们那方面得到区分并且承受一种描述。


  存在形式与主动的认知形式以及主动的意谓形式是按照质料和形式而区分的，只要它们归属于不同的本质领域。事情的奇特之处在于，邓·司各脱先前是用存在形式来和被动的认知方形式及被动的意谓形式相比较的，而在主动的这些形式232的特征那里，他又再度使存在形式与之相关涉，但事实上却没有明确地区分主动的存在形式和被动的存在形式。人们或许想就此指出，司各脱对于存在形式并没有达成最终的清晰性，因为他曾经把存在形式解释为绝对客观的实际性，但在这里事实上却应注意到，绝对客观的实际性也是存在于某种Ratio［观察角度；形式；看法］之下即实存的Ratio之下的，并且这样的话就接近了形式规定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必须符合于行为特征。


  主动的认知形式属于意识领域，更确切地说是属于认识着的意识的领域，而主动的意谓形式则被归入到“表达”的领域中了。但只要认知与意谓的行为与那些行为——在这些行为中，直接的被给予性被现实地意识到了——是按照它们的Ratio、按照它们的成效的意义而区分的（在何种程度上，这将在对意谓理论和逻辑学的区分中显示出来），它们也就必须在形式上被彼此区分开来233。


  在对上述行为的描述中，邓·司各脱有机会再一次返回到开始时提到过的关于一般行为的基本区分。行为性质（认识行为和意谓行为的行为性质）和与之一致的行为质料在形式上归属于不同的结构领域；在每一种意向性的体验中，意向性的意谓内容（被动形式）和实有的（reell）组成部分（主动形式）应被区分开来。相反，就形式而言，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则是同一的，只要行为的成效意义仿佛表现了被转置入这些行为领域中的那种意向性的意谓内容234。


  在某种意义上，意谓可以被理解成是归属于对象世界的客体性的；由此而来意谓获得了它的“内容”。相反，作为对那种赋予意谓的行为的施行成就，意谓与这种行为在形式上是同一的，因而意谓是归属于使意谓得以生发的那种表达的。只要赋予意谓的行为又是从质料而来亦即从客体性而来被规定的，就可以说，这种行为是在客体性中被奠基的。由于被看作是心理的实在性，这种行为就在知性活动中有其作用原因。在“Constructio”［句法结构］中，亦即，在意谓关联中，这种行为则仿佛被提升为其效果中（在所成就的东西中）的作用原因235。


  如此，依循着被给予性（存在形式）的这一主线——在它那方面只有被给予性是作为被认识的东西（在认知形式中）而存在着的——意谓形式（意谓形式）就被看出来了。


  先前我们只是暂时地在话语与意谓之间做了区分，这两种现象是属于不同领域的，这种归属性只是得到了非常泛泛的阐述。


  从现在起，这一研究将更深入地拓展下去，以便让一般表达（dictio［词汇单位］）的结构在其分层中得到综观。


  话语本身，作为可感知之物，与认识对象没有任何关系；认识对象首先是通过意谓而获得话语的：vox non proportionatur ipsi rei nisi per rationem significandi［话语是不能相称于物本身的，除非它是通过意谓形式而获得的］236。“言语的表达活动”，胡塞尔说，“并不存在于单纯的词语中，而是存在于表达着的行为中；这些行为在一种新的材料中铸造了相关的、通过它们而被表达出来的行为，前一种行为从后一种行为那里取得了一种思想性的表达，这种表达的普遍本质则造就了相应言语的意谓”237。


  但是，意谓形式（Ratio significandi），语词的“意谓形式的存在”（胡塞尔）却奠基于认知形式，与对象本身的关系是通过认知形式而被建立起来的。“关于对象之认识和意谓意向之充实的说法……表达的只是对同一事态的不同看法”238。


  通过意谓与对象性东西的这种关系，意谓就获得了按照这种意向性看法之特性的某种造型。司各脱明确指出，下述情形当然是可以的，即，从一种和同一种对象性的被给予性而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谓意向，也就是说，意谓形式能够奠基于被给予性：non est inconveniens ab eadem rei proprietate modos significandi diversos non oppositos oriri［尽管意谓形式有别于事物（事态）的特性，但并不与之异质，并不与之矛盾，而是源出于其中的］239。“由于表达的意谓意向在多种多样的、概念性的且并不相互归属的直观中实现着自身，因而伴随着这种有深刻不同的实现向度，同时就出现了意谓意向的深刻的差异性”240。


  对于在有意谓的话语中生动着的并通过话语而被递交给对象的那种主体而言，意谓形式并没有被当下地意识到。只是在反思中，意谓的这种形式内涵才被突显出来。这种形式内涵是在意谓形式中呈现出来的。这些意谓范畴构建了一些“语言成分”（partes orationis）。然而，在对这些“语言成分”的指示中，所要思考的并不是话语的语音上的意谓内容，不是词语形式，而是那些非感性的逻辑意谓范畴；因为邓·司各脱将其特性明确地规定为：partes orationis sunt entia secundum animam［语言成分是依据于灵魂的存在］241。


  意谓范畴是可能的具体意谓的构形理念。这些构形理念依据它们特有的意谓内容而规定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在意谓形式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规则性，这种规则性先天地调整着那些可能的意谓关联；邓·司各脱对此的表述是：modi significandi sunt principium efficiens intrinsecum constructionis［意谓形式是句法结构的内在的效力原则］242。


  在意谓形式中存在着对具体的意谓复合体的整理。以此方式，意谓领域中的意谓形式的本质性功用就被标明了。在洛采的《逻辑学》的第一页中243，洛采以他特有的精敏方式在一种确切的图景中阐明了意谓形式的这种功用。他的那些思想极有可能会在另一种方式的复述中丧失掉，因而它们应按照洛采自己的说法表述如下：


  “思想之成效常常在多样性的各种关系中向我们显示出来；人们因而会认为，也必须在两种表象之关联的最简单的方式中去寻求人之行为的最源始者。然而一种轻简的思考却会劝告我们，还要再往后退一步。纯然的球体可以被轻易地丢成一堆，倘若它们怎样平放是无所谓的话；与之相反，一个有规则形状的建筑只可能是由这样的建筑石材构成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已经被带到一些形式中了，在这些形式中，它们使其彼此相宜的平面得到了可靠的连接和叠置。人们也必须在这里期待类似的东西。作为我们内在的单纯刺激，这些情形——它们跟随着外在的刺激——能够没有其他的准备而一同存在于我们之中，并且能够如此地彼此作用，正如我们精神生活的那些普遍规则所许可或命令的那样；与之相反，为了在思想的某种形式中成为可连结的，它们各个都需要一种先行就有的结构［作者注：极好］，通过这一结构，它们才根本地成为逻辑的建筑石材，从印象而来成为表象。就根本而言，没有什么比思想的这第一种成效还更为我们所熟悉；我们常常只是由于下述原因而忽视了思想的这种成效，即，它在传统所传交给我们的那种语言的形成中已经被作出来了［作者注：极好］并且因此而成为那些自明的前提，看上去不再属于思想的本己工作了”244。


  这些意谓形式必须被目的论地理解，也就是说，它们的成效必须从句法结构（Constructio）的概念而来得到理解，这些意谓形式是以句法结构为目的并将其作为它们的原则的。


  我们现在并不能直接看清，就句法结构的方面而言，这些意谓形式是何种类型的原则。但在这一方面事实上是可以区分四种原则的：质料原则、形式原则、效力原则以及目的原则。


  质料原则是可以在句法上进行连接的成分，亦即，是那些作为意谓关联之要素（“建筑石材”［洛采］）的具体意谓。它们表现的是一种材料，意谓之复合体就是由这种材料所构成的。由于句法结构源出于一种要素和另一种要素的依赖性，所以它始终有两个并且只有两个要素：依赖者和决定者。在“homo albus currit bene”［白色的人跑得很好］这句话中可以确定更多的依赖关系：形容词与名词的关系，动词与主词的关系，副词与动词的关系，与之相应地，这句话也包含更多的“句法结构”245。


  意谓复合体246的形式原则是组成部分的结合。形式的功用在于给予对象以存在；这种形式功用在句法结构那里实现着要素的“结合”（unio）247。


  就句法结构的效力原则这一方面而言，我们要作出区分的是：首先是内在的原则，它规定了依赖性的方法和方式并且相应地规定了意谓的结合可能性；这种功用是与意谓范畴即意谓形式相适宜的；当它先天地预示了各自的综合的向度，它就仿佛是为句法结构做了准备；它把那些“建筑石材”带到了形式中。邓·司各脱把这种内在原则的功用判归给了这些“建筑石材”，因为它们仿佛持存于其中，更确切地说，仿佛是作为诸意谓的形式而持存于诸意谓之间（quasi inter constructibilia manentes［仿佛持存于结构成分之间］）。


  句法结构的外在原则是知性活动；它在思想和话语中现时地实施着组成部分的结合工作；因为就其自身而言，诸意谓并非是现时地结合着的；它们仅仅是在结合的某些可能性中依据于意谓范畴248。


  句法结构的目的原则是对在意识中被给予之物的表达活动，这种被给予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是被范畴地规定的，也就是说，表现了一种关系整体249。


  句法结构现在可以被概括地释义为：constructio est constructibilium unio ex modis significandi et ab intellectu causata ad exprimendum mentis conceptum compositum finaliter adinventa［句法结构是对结构成分的结合，这些结构成分来自意谓形式，理智认知则导致了它们的结合，其最终目的在于对构成一体的思想概念进行表达］250。


  这样的话，意谓形式的这种意义深远的功用——在此唯有它才是决定性的——就可以通过它与句法结构的其他原则的对照而得以澄清。它好像是意谓复合体的神经；它规定了意谓复合体的构造并构成了一种从本己规则性而来的领域。


  意谓乃是要素，它们的结合归属于句法结构。从意谓范畴——具体意谓就隶属于这些意谓范畴——的那种合规则性的关联中产生了所应有的句法结构或那种一致性（die Constructio debita oder die Congruitas）。它并不是依据于正有待结合的个别意谓的那种特别的实质性的内容，而是奠基于在实质意义上“更早的”意谓形式。这种符合一致（Congruitas）251因而必须被理解为那种通过意谓形式而被先天规定了的句法结构；说得规范些，它是管理那些特别的具体的意谓之结合的规则252。


  当前，胡塞尔再度使“一种纯粹语法的理念”获得了荣耀，并且揭示出，存在着先天的意谓规则，而且这些意谓规则还放弃了意谓的客体性的通行有效（Gültigkeit）。“意谓复合体的诸规则规定了——这是意义的单纯统一性所要求的——，不同意谓范畴的意谓应按照它们的先天形式而统一为一种意谓，而不是得出一致混乱的无意义。现代的语法认为它必须仅仅被建构于心理学和其他的经验科学之上。与之相反，在我们这里却有一种洞见觉醒了，即，普遍语法、尤其是先天语法的那种古老的观念［着重号为论者所加］，通过我们对先天的、规定着可能意谓形式的那些规则的指明，获得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基础，并且无论如何都获得了一种被明确限定了的有效性领域”253。


  在他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胡塞尔为意谓领域指明了它在整个现象学任务中的位置，并且以此方式同时也把“先天语法”的那种理论上的重要性给推送到一种新的光明中了254。


  在我们最终确定意谓理论这一概念并将其与逻辑学区别开来之前，还应谈一谈意谓领域的另一种可能的考察方式。


  对意谓的每一种深入的考察，对其与词语之关系以及其与在词语中被意向性地意指的对象之关系的每一种深入的考察，都遭遇到了属于一义性、歧义性以及类比的那些现象。那么，对此的探讨，严格说起来，是归属于意谓理论的么，也就是说，上述那些功用方式是存在于与意谓形式的本质性的关系中的么？


  邓·司各脱注意到，一义性、歧义性和类比，它们在意谓内涵（significatio）上亦即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是少于它们在“话语”（vox）上的差异的。


  哪里可以发现一义性的全部本质？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在一种区分中得以澄清，此区分是邓·司各脱着眼于一义性而予以确定的：univocationem completam dico, quando est similitudo in forma et in modo essendi formae, diminutam, quando est similitudo in forma, licet habeat alium modum essendi, quomodo domus extra est a domo in mente［完全的一义性说的是，当在形式上相似时，就会在形式的存在形式上发生分裂，当在形式上相似时，就可以有另一种存在形式，正如（实际的）家是处于思想中的家之外的］255、256。倘若诸意谓在内容与行为性质上是一致的，那么就出现了绝对的一义性。我把“家”意指为实在地实存着的客体，又把“家”意指为一种意谓（观念），也就是说，意谓行为一方面是一种设定着的行为，它把意谓内容意指为实在地实存着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无规定的，它只是单纯地包括了意谓内涵本身，而没有进一步地对此进行规定，如此，“家”这一表达在这两种情形下的使用就不再是严格的一义性的了。


  那么，在严格意义上的一义性的表达那里，作为语言形态的词语、依照着形式和内容的意谓以及意谓内容之意指的方式（设定之特征），就在同一性中保持着。 所以，为了去澄清本质，不只是意谓内容必然要被考虑到，语言表达和对意谓予以充实的对象也都必然被考虑到了。只有在这些因素存在的地方，才有意义，才谈得上一义性或其余的功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但这些因素只存在于活生生的词语用法中。对此，司各脱是这样表述的，他说：一义性根本不是意谓所首要关涉的东西，倒应看到，只要概念存在于谓述之运用中，它就是意谓所首先关涉的东西；因为只有在陈述句中，意谓才能被运用于对象，而充实向度也才得以生效（kommt auch die Erfüllungsrichtung zur Geltung）257。一义性最终只不过是对同一词语（语言形态）所具有的同一意谓的同一设定。充实之向度乃是一种同一的向度，只要充实着的诸对象是按照它们的是什么而同一地发生着。


  同一性（una ratio［单一形式］）因而是一义性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同一性［单一形式］，即它如何在那些具体的、本质性地归属于一义性表达之用法的要素中保持着自身258。


  对歧义性的概念澄清工作将会对上述内容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In aequivoco nullus est idem sed sola vox［在歧义性中没有同一的东西而是只有单独的话语］259。就那些被突显的要素——语言形态、意谓以及充实向度——而言，在歧义性那里因而就只有第一种要素保持着。就一种歧义性表达而言，只要人们并不把表达理解为从意谓形态中分离出来的语言形态，而是将其理解为词语与意谓的统一性（Einheit），那么人们就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歧义性表达是一种表达；但是歧义性表达也同样很少被用以意指许多表达。与之相反，它却完全可以被命名为一种多样性的表达，这种多样性是鉴于为同一地持存着的语词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意谓行为和那种由此而被给予的多种多样的充实向度而言的。从一个方面看来，因而也就在那种被歧义性地使用的表达中发现了同一性，亦即词语的同一性。但使其与一义性表达有根本区分的，乃是意谓行为与充实向度的多样性260：aequivocum cum diversis actibus significandi significat multa［伴随着不同意谓行为的歧义性所意指的乃是众多事物］261。


  这样的话，由于歧义性表达关涉于许多对象和多种多样的对象并且可以如此这般地对它们进行陈述，人们因而就可以尝试一下，去把这些歧义性表达与共相（Universalia）置于同一行列。然而，这里应始终留意这样一种本质性的区分，即，对各种各样的意谓行为——它们是每一种歧义性表达本身就其本质而言所特有的——予以充实的客观质料，没有显示出有任何共同的观察角度（普遍形式），也没有表明任何有内容的、可在一种“普遍概念”中得以坚持的共属性：inter significata termini aequivoci nulla est habitudo［在被意指的歧义性术语中不存在（统一的）形式］262。与之相反，每一种共相都恰恰是通过观察角度的同一性而被突显出来的，在共相中被述及的乃是各种具体对象263。由于这种普遍的、为更多的个体对象所共有的观察角度在歧义性的表达中却是缺乏的，所以也就不可能通过意谓要素的增添来对其予以详细说明；因为每一个属都是合乎本质的属，都是对一种“普遍的”意谓内涵的规定264。


  歧义性表达的本质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倘若我们对下述问题予以裁决的话，即，这种表达与一种“普遍标志（共相标志）”如“omnis”［每一个］的结合，是否以分配的方式区分了所有可以被这种表达所关涉的个别对象。人们可以说：每一种区分和分配都必须按照一种统一的观察角度来进行，所有有待分配的对象都隶属于这一观察角度。但在歧义性的表达那里却没有发现什么意谓上的“普遍者”；对于个别的意谓而言，只有词语形态是普遍的，并且词语形态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实在；照此看来，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表达中就似乎不可能有一种“distributio”［分配］265。但事实上，一种更为确切的思考却是确信其可能性的，正如邓·司各脱在一种精锐细密的论证中所指明的那样。


  一种歧义性的表达可以在一种确定的意谓中被运用，“似乎”此外它就不具有别的更多的对它而言事实上并不确切的意谓了。同样地那种普遍标志也能通过一种分配性的意谓行为而把一种意谓造就为一种可分配性地与之关涉的意谓，又通过另一种分配性的意谓行为而如此造就另一种意谓。


  分配（Distribution）266应被理解为：对一种共相的领会，并把这种共相理解和设定为一种涵摄隶属于它的各个对象（这些对象的每一个都是它自身）和诸相关项的共相。但就在歧义性的表达中，如同业已被经常强调的那样，是没有那种共同之物的——使得上述分配得以可能的那种共同之物。在上述这些表达（歧义性表达）中的分配因而就附着于恰好是当前所指的那种意谓，仿佛它（分配）并不触及别的什么意谓似的，但同时它（事实上）也是（可以）附着于这种表达本身所应有的那些意谓中的任意一种意谓的；但这每每都只是通过分配的另一种行为才实现的。可对此予以解释的根据是：那种曾经被设置起来的普遍标志仅仅关乎一种意谓；分配性的设定因而就构成了一种行为。但应注意到，那些不自主的意谓形式，如普遍标志，是从与其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自主的意谓中获得其功用范围的边界的。像在歧义性表达中的情形那样，倘若这些不自主的意谓形式获得了更多的彼此间无关系的意谓行为，则同样多的无关系的分配行为也就如此产生了。


  分配因而在歧义性表达那里也是可能的，只不过恰恰是在更多的行为中。这重新照亮了这些表达的本质：歧义性乃是彼此无关系的意谓或意谓行为所具有的一种多样性，而这些意谓或意谓行为乃是附着于同一种词语声音（话语）的267。


  类比——它在此属于表达的第三种用法——已经在另一种关联中得到详尽探讨了268。只有通过更清晰地呈现一义性与歧义性的区分，类比才可以在此范围内被重新触及。


  在一义性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是语言表达、意谓以及充实向度的同一性。与之相反，意谓与充实向度的同一性却在歧义性表达中消失了，虽然如此，但词语的同一性还是保持着的。因而就关乎着歧义性表达之意谓内涵的那种东西而言，起支配作用的是可能行为的绝对的差异性。


  类比则仿佛处于一义性和歧义性的“之间”；它不完全是前者，也不与后者相同。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同一，但也没有什么完全的差异，而是存在着二者的一种特有的紧密结合：差异中的同一和同一中的差异。但现在，就歧义性表达而言，事实上也是可以这样说的，若人们意在强调词语的同一性的话；然而，在类比那里不只是词语形态的那种外在的同一性，它同时也关乎意谓内涵，并且类比也以如此方式切近于一义性。只要类比表达拥有更多差异着的意谓，这些类比表达就涉及了歧义性表达；但差异不是什么彻底的差异，意谓不是彼此无关系的意谓，而是隶属于一种共有的同一的普遍意谓。只要类比表达是针对不同的实际性领域并由此而来区分了表达的普遍的意谓内涵，则在类比表达中就区分着充实向度。人们以前曾引用“Prinzip”这个词来作为一种类比表达的例子：当在逻辑关系上使用时，它意味着“根据”（Grund），但在自然实际性领域中它却表示“原因”（Ursache）。与此类似，“Schnitt”这个名称在医学中所表达的“切割”之意不同于它在无理数的戴德金理论269中所表达的“分割”之意。但这两种意谓的确也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作为关系点的同一种共有意谓。


  人们可以对表达的上述不同功用方式予以数学性地象征化表示，可以说：一义性的同一性可表示为一条线，歧义性表达中的诸意谓行为的全部差异性则可表示为那些在空间中交错发散着的线，在类比表达那里的那种差异性中的同一性则可表示为一道光束270，它在一个点中聚合着。


  诸反思性范畴在表达的上述功用方式中的那种占优势的地位导致了，应根本地在反思性范畴的普遍本质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们。


  对反思性范畴之本质的清晰的概念性的确定，对反思性范畴与建构性范畴之区分的明确划定，对反思性范畴的有效性领域的可靠的测定，以上种种工作诚然是通过洛采和文德尔班的研究而得到了巨大的推动，但首先是通过拉斯克它们才得到了决定性的实施271。


  拉斯克在反思性范畴与建构性范畴的区分中，把反思性范畴规定为是通过“主体性而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思性范畴的应用和有效性是完全任意的；毋宁说，它们在这方面就如同建构性范畴一样也是被质料所规定的，当然不是被特殊的质料所规定，而是被那种在单纯的内容性上苍白化了的意谓内容所规定的。在上述功用方式方面，这些功用方式的那种来自活生生的思想和认知活动中的表达之用法的来源，符合反思性范畴的那种“被造成性”；这些功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主体性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客观持存、通过意谓和充实向度而被客观地加固增强的。这些功用方式也进而具有拉斯克为反思性范畴所保留的那种普遍适用的特征，只要它们的应用不是被特有的意谓内容和形式所规定的。


  现在，功用方式与意谓形式间的那种关系也就可以得到澄清了。这些意谓形式被普遍看作是客观的、通过质料而被规定的意谓形式。但在上述功用方式中，这些意谓形式却根本没有被触及；它们在多种多样的改变中——这些改变在表达之功用方式那里显示出来——始终同一地保持为同一种东西。因为就歧义性表达的那些单独意谓彼此分离存在的情形而言，名词性的意谓形式是始终保持为名词性意谓形式的。同样的东西也适用于类比。一义性、歧义性和类比因而并未以意谓形式的方式切中意谓本身；毋宁说这是一些被主体性所挑起的内在于关系整体中的可能关系：语言形态、语言内涵以及充实着的对象。正是这种关系整体造就了被谓述地使用的表达的持存。在这些可能关系中显现出一种通过活生生的话语和断言而被给予的意谓和意谓之充实（相对于词语之个别实在性）的一种特有的可动性（Beweglichkeit）。邓·司各脱已经看到了上述这些功用方式与意谓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因为他对它们的理解是着眼于表达本身而不是着眼于那种被纯粹地分离出来的意谓272。


  意谓形式在意谓领域中构建了某种秩序273。意谓与意谓复合体之间的这种被先天地调整的联合，却还没有构成那种东西，即我们称之为有效着的意义的那种东西。在意谓复合体本身中，如同它们是被意谓形式所调整的那样，真理价值，只适宜于判断之意义的那种真理价值，还没有被实现。但只要那种有效着的、可在语句中被表达出来的判断意义，通过意谓复合体而仿佛是在语句的支架上被确定下来，则在意谓领域中也就业已实现了一种价值，人们可以像洛采那样称之为“句法上的价值”（syntaktischen Wert）274。


  意谓形式的这种成效意义因而就应从句法价值上得到理解，而认知形式的成效意义则应从真理价值而来被理解。意谓形式首要地构建了客体（Objekt），这是着眼于真理价值而被评价的；这种通过意谓形式而被规定的秩序乃是对下述事情的预设，即，意谓复合体能够进入到有效着的意义本身的关联中去。意谓复合体的这种秩序也自行保持在有效着的意义之领域中，但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构造物，而只是作为一种更高的构造物的组成部分。通过意谓范畴与判断意义之间的这种关系，意谓范畴也就获得了一种被提升了的重要性，一种认识论上的庄严。意谓理论因而就进入了一种与逻辑学的最为切近的关系中，是的，甚至恰恰就是逻辑学的一个分科（Teilgebiet），只要人们把逻辑学理解为理论意义上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自身中包含着意义成分的理论（意谓理论）、意义结构的理论（判断理论）以及结构差异和其体系性形式的理论（科学理论）。


  通过意谓理论对于逻辑学的这种归属性，意谓理论就分得了逻辑性提问的那种特别的性质。就此而言，意谓理论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对心理学问题的每一种操劳，在此被确定的概念因而也要比那种概念——意谓理论的诸任务新近是被概括其中的275——狭窄许多。


  在《论意谓形式》（De modis significandi）这篇论文意义上的意谓理论因而就必须排除掉那些就其自身而言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这种理论所处理的是事实性和进程，探讨的是标志之合目的性问题，回答的是意谓理解的难和易的问题。意谓理论同样很少关乎心理倾向，亦即使对意谓的领会和理解得以可能的心理倾向，尽管这种心理倾向作为现实理解的事实性规定也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令逻辑性的意谓理论有兴趣的，还有意谓的形成或在标志和意谓之间运行的那种生理学—心理学的原因链。对意谓之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对意谓之变迁的研究也都被排除在这种意谓理论的问题领域之外了。这种意谓理论所考察的仅仅是意谓自身及其结构；若没有这种基础性的认识，一种对心理学的意谓问题的研究就必然始终是不可靠的。


  在此，借助于邓·司各托的这篇论文而对逻辑性的意谓理论所提出的这一要求，看上去是想要为下述所有错误恢复其荣誉，这些错误乃是人们“曾经指责逻辑语法并仍在指责逻辑语法所犯下的错误。有一种简单的真理是：语言性的思想是一种自为的事情，是某种独立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某种不同于逻辑性思想的本质性的东西。这种简单的真理始终一再地被错认了。逻辑语法的这种两性同体的存在因而就错失了其使命，丧失了其实存资格。”276


  倘若“逻辑语法”这一概念是意指，语法必须从逻辑中推导出来，则其中就有某种不可能的东西。但若人们指出，那些在逻辑上不真的判断可以在语法上得到完全正确的表达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语法因而就不是逻辑的，如此则人们就在语言的逻辑的或类比的特征中理解了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完全不同于逻辑的意谓理论用“逻辑的”这一表达所意指的东西。逻辑的和逻辑的，在这两种情形中并非同一者。


  语法对于逻辑的要求并不需要预设这样一种理论性的意见，即，语法上的语用可以从逻辑规则中推导出来。语言是如何形成的，语言的哪些创造性因素要归功于语言之实存（Dasein），这一问题，不是什么逻辑问题。人们可以像以往那样思考语言科学的本质、任务和分层，但却必须承认，语言构造物是有意谓的。并且只是在这些意谓那里才开始了那种哲学的反思，为的是以还原的方式追溯那些范畴要素，并从范畴理论的体系而来承认这些要素的价值。语言的这些逻辑规定，更确切地说，意谓的这些逻辑规定，却不可以被有所改变地解释为语言之语音发展的实事性的原因，也根本不可以被转释为那些独特的原因。但语言精神，语言发展的创造性的因素，作为精神却也还是有某种前述意义上的逻辑的结构的；这种逻辑结构并且只是这种逻辑结构才会突显出语言之逻辑。


  从意谓理论来看，语言因而就不是按照其实在的实存（Dasein）而被阐明的，而只是按照其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按照与内容相关的方面而被理解的。


  维尔纳把司各脱的这篇论文称作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在语言逻辑上的——亦即在语法和逻辑之统合尝试上的——主要成就”277。但司各脱不是想要把“语法构造到逻辑中去”，而是想要理解意谓的逻辑结构。维尔纳把意谓领域这一本真地“表达着的层面”的特性给忽略掉了。


  维尔纳虽然不想对司各脱的这篇论文的“实事性的价值”作出判断，但他却注意到，“一种从中世纪思想的立场而来得到把握的语言逻辑，不能在今天的词语意义上使用语言哲学这一名称”；在他看来，这样的语言哲学要关注的是“语言在发生学意义的发展”278。


  但对语言的心理学的和历史学的研究恰恰并不属于语言哲学。语言哲学需要在一种全新的向度上去探讨其问题。语言哲学的责任在于，把语言所建基其上的那些最终的理论性的基础给突显出来。尽管意谓理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而对逻辑学的一种基础领域进行了研究探讨，但若没有对“意谓本身”、“在意谓中被意指的对象”、“意谓范畴”以及“意谓形式之关系”的明确的概念性的理解，则那些语言研究要获得一种可靠进展就根本是不可能的。


  此外我们也看到，维尔纳对司各脱“语言逻辑”的判断，就像哲学史上的价值判断那样，是多么地依赖于本己的体系性立场。若这种立场在理论上不是牢靠的，则这种历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也就必须经受一种审查。


  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邓·司各脱已经凭借其论文中的一些个别论述而切中正确之事，这将在接下来的一章（此章研究的是司各脱关于意谓的形式理论）中得到表明。


   



  第二章  意谓的形式理论


  
 

  


  一种致力于对一些个别的意谓功用予以描述和定性的研究，其任务必然关乎那种对意谓与意谓功用本身之意义的普遍澄清工作。为实行这一特殊任务所必需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引导性的观点，已经在先前章节中获得了一种如此充分的澄清和规定，以至于我们能够免除于歧义性的理解干扰之危险而选择一种或许不能谓之理想方式的表述方式：我们意指的是那种对意谓理论之阐释中的客观观点和主观观点的同时的关注。与意谓形式一起，那种功效意义（Leistungssinn），即那种赋予着意谓的行为之功用，也应一并得到表明，以便人们能回忆起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的那种相互关系。这样的一种仿若是混合的方式，也最好地符合了那种方式，即邓·司各脱用以阐明其意谓理论之特别部分的那种方式。按照先前所说的全部内容，那种心理学迷误的危险——从客观的意谓内涵之领域而来错误地导入那种应被经验性地理解的心理之事实性——将不可以再继续存在下去。


  像接下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会轻易地激起这样一种表面印象，即这种研究乃是对被偶然把握到的诸现象的一种毫无计划的彼此串接。逻辑的和审美的良知要求着秩序。这种愿望的充实应该带来体系；但人们经常并不是用一种条理清楚的分类来获得满足，而是进而谋求从源初现象中推导出一些个别现象。在此常常而且相当轻易地发生的是，这些有待探讨的对象“遭遇了暴力”并且相应的概念在其意谓内容中被弄得混浊了。


  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邓·司各脱规避了一种先天的、危害着意义的体系架构（Systematik）所具有的那些暗礁，努力获得了一种奠基于“实事”之中并被实事所激发的意谓形式的秩序，这将在接下来的阐释中得到透彻观照。


  对象是通过意谓而被表达的；对象在它们那一方面也规定了意谓。一般对象性东西（意谓也归属于它）领域中的一种基本区分，是在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对象之间的区分。由此，那些赋予意谓的行为就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分组：其中一组，它的成效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谓之建构而出现的；另一组，其意谓内容显现为不独立的、有所依赖的形式。对意谓形式的这种基本区分把邓·司各脱推上了他的这一特别研究的顶点。本质的意谓形式把那些意谓基本形式和语言成分构建为绝对的拥有持存的本质，这是就它们的种和属而言的。每一种为“本质形式”的那种形式所关涉的意谓内涵，都不再需要一种对于其本己持存的更进一步的形式确定性。关于这种行为，这叫做：为了能够作为这种东西而存在，它不要求任何对其起支撑作用和奠基作用的意谓行为。与之相反，偶性的意谓形式是作为这样一种合乎本质的东西而附加到本质形式上去（advenit［附加］），并在其上得以建构的。倘若偶性的意谓形式不是与一种独立的“本质性的东西”一起共同持存，则它所赋予的形式确定性就不能持续存在。在这种形式确定性中存在着这样的事态，即，这种形式确定性不能绝对地自为地持存；这是一种我们必须接受的客观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绝不在我们的心理秉性中有其根据279。


  在此，在意谓形式中自行反映着的独立对象和非独立对象之间的那种区分，在经验的实际性中作为物和特性的区分而与我们相遭遇。Ens simpliciter［简单地存在］与Ens secundum quid［有所依据地存在］的区分与Ens primum［首要存在］与Ens secundum［次要存在］的区分是相一致的。隶属于这种普遍区分的是那种在实在的实际性中有效着的实体与偶性（Substanz und Accidens）的区分。“简单地存在”和“有所依据地存在”这些表达最好地描述了那种区分，对于该区分，司各脱在其本质普遍性中将其理解为伴随着对象一般而被给予的区分，并使之在意谓的形式理论中显露出来280。


  我们之前281所遇到的那两种在实在的实际性领域中有效的基本范畴，在现在的这种区分的光线中，表明自身乃是被归属于它们的应用领域（实在性）的特性所规定的修整（Modifikationen）282。若这样说的话，则本质的意谓形式就赋予了一种存在（Esse），但以此方式却不能意指实在的实存，而是意指那种存在（Esse）：意谓为其所特有并且人们能够将其理解为“持存”。


  当前，胡塞尔已经对独立对象和非独立对象的区分予以特别的关注，已经尽可能地在理论的纯粹性中来彰显此区分，并业已展现了那种由此而产生的本质合法性。独立对象的本质“绝不通过其自身——因而就是绝不先天地——要求任何交织在一起的别的什么本质”，“非独立的内容（对象）按其本质是与别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的”283。这些定义可以轻易地应用于意谓形式的基本划分，正如邓·司各脱所实施过的那种划分。


  本质的意谓形式现在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切说明。作为最普遍的形式（Modus generalissimus），它有这样一种功用，即，可以建构“语言成分”的本质，例如可以为了名词而给出本质形式。在它当中显示出名词本身的那种意谓功用；它规定了诸名词的领域，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承载着普遍的本质。从这种最普遍的形式而来，等阶秩序可以一路下探至最低的属差（“形式化的独特性”［eidetischen Singularitäten］284），最特殊的形式。这种最低的属差或最特殊的形式乃是终极性的，其下并不存在什么基础性的东西，就此而言，它本身必然是在自身中扬弃了那种最普遍的形式了的。


  这种本质形式，这种既非最低属差也非最高之种的本质形式，适宜地获得了次级形式（Modus subalternus）的名称。“名词一般”并没有在它之上的什么可包含其事实性本质的种；“名词一般”的本质必然是最高的种，并且本身就为种规定了一个“领域”。


  现在被严格分清的是：一种领域的真正的质料性的本质和形式性的本质，后者仿佛是那些“空洞的形式”，它们以某种方式凌驾于所有领域之上。属于后一种类型的是本质形式，它在所有“语言成分”中都有所涉及。


  伴随着这些对本质形式和偶然形式的普遍规定，邓·司各脱析取出了每一种“语言成分”领域的形式结构并列举了对每一种“语言成分”领域的划分。他把“空洞形式”的形式划分与“linea praedicamentalis”［范畴谱系］相对比，与那种等阶秩序（从一般的种到一般的属直到最下面的一般属差）相对比。而且，“谱系”这个词还清楚地揭示了，我们处于纯粹形式的、脱离于任何实事性的领域285。最普遍之种的本质不在于，在它之下有更多的属，而倒是在于，在它之上没有任何更高的种286。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种之本质却在于，在它之下是有诸多属的，但也不是要求这些属是实在地实存着的，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它们可以在概念上被理解——就可以了；只要那些有时实在地实存着的独特性（Singularitäten）被带入了被给予性之中，并且与之相关的那种属的本质在这些独特性中被觉察到了，这些属就是可以被抽象地理解的287。


  关于那些非独立的意谓形式，邓·司各脱区分了两种类型：绝对的（absolutus）偶性形式和相对的（respectivus）偶性形式288。


  第一种类型的意谓形式仅仅规定了那些独立之物，然而第二种类型的意谓形式却还把一种与其他意谓的关系赋予了这些独立之物289。


  如此这般，邓·司各脱仿佛就揭露了那种形式的轮廓支架，那些单个的“语言成分”就是被建造到这个轮廓支架中去的。


  对于那些单个的语言成分，只要我们的考察是纯粹为了它们自身，是着眼于那些效力于它们的建构着的意谓形式，则那种“语源学”的任务就实现了290。


  对于那些单个的语言成分，邓·司各脱对它们的意谓形式的探讨是按一种秩序进行的，这种秩序是他从语法学家多纳图斯那里引用过来的，这位语法学家所举出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名词，代词，动词，副词，分词，连词，介词以及感叹词291。


   



  名词


   



  为了突显“名词”这种意谓范畴的本质，必须去追问最普遍的名词的本质形式。这种本质形式必须表达出，是什么造就了每一个名词，它所特有的是什么样的意谓功用。名词的这种普遍的意谓功用是在“modus entis et determinatae apprehensionis”［存在的和有限理解的形式］中被给予的。名词的这种普遍的功用方式的意义并不是直接就清晰可见的。


  但从每一种形式中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这样一种形式，它在它的意谓中是从质料而来被规定的。因而现在就应在实际东西的领域中去寻找和发现那样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规定了“名词”这种意谓范畴的最普遍的意义292。


  邓·司各脱指出，在实际东西的领域中可以发现某些最普遍的确定性，即存在的那些最普遍的方式（Weisen）；存在形式（der Modus entis）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每一种实际的东西，无论其归属于不同领域中的哪一种，它都是一个什么（Was），是一个对象。这种作为某种东西的存在，在存在形式中得到了表达，司各脱把它更进一步地规定为一种“habitus”［习性］，更确切地说是规定为一种“持续着的东西”，这种东西适宜于每一种对象，只要它恰恰存在着。它是一切对象之所是和将能是的那种源初关系情形（Urbewandtnis）。这种源初关系情形也规定了“名词”这种意谓范畴的意义。这种语言成分的意谓功用乃是为了把对象作为对象而表达出来293。


  然而就此而言，意谓功用的那种最普遍的意义却还没有得到详尽规定。有限理解的形式（der Modus determinatae apprehensionis）仿佛与存在形式纠缠在一起了。通过有限理解的形式，“名词”这种意谓形式首次作为一种确定的范畴而突出于其他范畴。这种形式仿佛是意谓形式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任务在于去进行规定并由此去作出区分。通过这种形式，一种对象成为一种对象，另一种对象则成为另一种对象。如此就完全可以说：这种形式是某种质的东西；在这种形式中存在着质一般。在每一种对象中因而就存在着那种最普遍的质的要素；并且只要名词在其意谓功用中恰恰意指对象本身，有限理解的形式——被规定了的或规定着的对象意谓的方式（Weise）——也就必然包含在名词的意谓功用中294。


  当这两种形式聚合成一种统一的行为，就产生了名词的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


  为了透彻阐明他的定义，邓·司各脱引用了古代语法学家们的说法：nomen significare substantiam cum qualitate［名词意指实体和质］。在司各脱的理解中，名词的本质形式也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它在某一方面意指得多一些，在另一方面则意指得少一些。所谓有更多表明，是指，司各脱尽可能普遍地把握了他的规定，以至于名词的意谓功用始终没有局限于自然实际性的实体和质，而是扩展到了对象一般的世界。因为我们也无可置疑地把名词用来表达那些并不实存的逻辑的和数学的对象；同样，质的规定也必然不能只是从感性经验的实际性中而来的那些规定。


  因而另一方面，名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的这一定义也就比古代语法学家们的那种定义要表明得更少。自然实际性的实体概念，和属于同一种实际性领域的质的概念一样，都拥有一种丰富得多的、恰恰是通过对自然实际性的归属而被规定了的内容。在存在形式和有限理解形式中，那种意谓差异被消解掉了；这种形式是如此普遍和如此苍白，以至于它可适应于它的应用领域的无限广度295。


  或许必须要承认的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使名词这种意谓范畴得以成形的起因就存在于经验的自然实际性中。但在此我们对形成与起因的问题并不感兴趣，当前之要务仅仅在于，去突显意谓功用的那种客观的、理想的内涵与意义（objektiven idealen Gehalt und Sinn）。


  在其逻辑著作中，邓·司各脱也一向坚持认为名词的意谓内涵具有这样的广度，而且名词的意谓内涵是区别于特殊的实际性领域的。在他确定Ens［存在］这一名词之意谓的地方，他明确说道，它并不像分词ens那样意指实在的（reale）自然实际性和实存，而是意指：habens essentiam，拥有本质，是一个什么，一种对象存在（Gegenstand-sein）。名词意指其对象，无论其对象现在是否实存。如此，“苏格拉底”的意谓——只要这种意谓是一种意谓赋予行为的内涵，即便它不是一个实在的、实存着的苏格拉底的内涵——就为“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所标明了。名词因而并不意指通过时间而被测量的对象亦即持存着的、实际的对象，而是适用于每一种对象之所是（de essentia cuiuslibet［适用于任何本质］）296。


  对于邓·司各脱而言，在对名词之意谓形式的这种正确的广阔的理解中，去对前面业已提及的那种异议予以驳回，也不存在任何难度。人们自然会说，像“虚无”、“盲”这样的名词并不意指任何实际的对象；因而对于它们而言就不能有一种像名词的意谓功用——这种功用事实上是从被意指的质料而来获得其确定性的——那样的意谓功用，那些被意指的对象因而也就不能被名词性地表达。邓·司各脱直截了当地承认，所涉及的这些对象当然不是什么实在（Realitäten）。但在司各脱看来，它们事实上却必须被看作是对象，可以是那些指向它们的行为的客体。它们因此也从属于那些适用于对象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并且因为只是从这些规定而来，名词的意谓形式才获得了其意义，它们因而也就能够被名词性地表达了297。


  名词的普遍的意谓形式现在可以得到详细说明。首先得出的是这两种形式：通用形式（der Modus communis）和特殊适用形式（der Modus appropriati）298。着眼于本质的意谓形式，它们乃是属（Species）；另一方面，它们自身普遍地关涉于其他的在等级上位于它们“之下”的形式。


  通用形式必然获得一种对其自身而言本己适用的意谓功用，这种意谓功用关乎对象的一种特性，但这种特性并不为每一种对象本身所具有。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对象，从它们当中可以分离出一种普遍的要素，可以使之自在自为地成为思想的对象并由此也成为意谓意指的对象。这种可分离性同时在另一方面显示为指向个别对象的可分配性。这种被分离出的对象性东西借助其本质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于那些个别对象——它正是由之而分离出的——而言，它可以作为适宜于其中每一种对象的确定性而起作用。对于逻辑学家而言，这样的一些对象是在“universalia”［共相，普遍］这样的名称下为人所知的。


  在近代不时被使用的“普遍表象”（Allgemeinvorstellung）299这一表达是不清晰的和令人迷惑的。若人们把这里的“表象”理解为心理行为，则就不能说，一种普遍表象是普遍的；因为行为作为实在始终是个体化的。但若该表达说的是“对一种普遍的表象”，且人们由此而把那种表象内容置入眼帘，则这种表达在严格意义上也不是普遍的。只是着眼于其功用，只是考虑到建基于其中的关涉许多个别对象的被述说的可能性，它才能被命名为普遍的［共相的］。邓·司各脱甚至明确地指出，共相能够就其自身而被知晓，它的本质能够成为一种认识的对象。通过这样一种证明，他也就使得共相的本质完全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例如，若我尝试去澄清“树”的本质，我就会去观察，那使得每一棵树成为树的东西是什么。我首先并不会在它的何所是（Was）中去研究本质，而是会去研究那适用（gelten）于每一棵树的要素。我在某个观察角度中把本质弄成了我的研究的对象。而这个观察角度对于树的本质而言是那种偶然的东西。我因而可以明确地认清我的精神性的视线方向的不同，这种视线方向先是指向了本质自身，然后又指向了本质对于许多具体对象而言的有效性。通过更进一步的反思，“对于……有效”的这种方式就自行成为了对象并如此就使得共相的本质得以被理解。共相本身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中，即有可能被限定为一种个别对象。共相不是一种心理实在，而是一种“在观念构成中”（in Ideation）被理解的本质（意谓内容）。有时人们也把实存着的个别事物的本质称作共相。但是这种作为实在性的共相与“universalis”［普遍的］和“singularis“［独特的］这样的规定毫不相干300。


  “对于……有效”的这种方式构建了“通用名词”的那种意谓功用301。


  通用形式中的这种意谓形式可追溯到被经验性地给予的实际性质料的一种特性，更确切地说，可追溯到这样一种特性，即，普遍的本质概念可从这种质料中分离出来并且可以再度被判归给个别对象。但是这些普遍的本质——尽管它们在认识中扮演了一种如此重要的角色——并不包含整个的实际性，更确切地说，它们并不包含那种东西，即把经验的实际性造就为特殊具体事物之数不胜数的多样性的那种东西：tota entitas singularis non continetur sub universale［整个独特存在（个性）并不包含于共相之下］302。


  之前303我们曾对经验实际性所提供的那种独一无二的角度作出了一种简短的特性说明。在这种普遍的本质中，那种活生生的、直接的实际性丧失掉了；若这种实际性应按照意谓的方式来理解，则就必然且必须在本质概念（作为普遍性）之上加入新的意谓要素304。在这种情形下，独特的个别对象，或者说，在独特性的形式（Modus der Singularität）中表达着个别对象的那种意谓，不再可以意向性地指涉更多的对象；这种指涉将直接违背该意谓的内涵；因为它的意谓形式恰恰说的是，它不是这种指涉：singulare enim non est communicabile ut quod［独特的东西事实上是不可通用于此的］305。


  但从某种特定角度来看，独特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也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这种独特性可以被看作是客体——一种独特的对象是被意指的客体——另一方面，这种独特性也可以被理解为本质。在后一角度中，它变成了一种对普遍东西的理解方式306。


  对于那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个别东西本身是可以被认识的，邓·司各脱的裁决是合理的：个别东西不能通过那种最低的、对它而言是最切近的属概念来被认识。


  也就是说，作为个别东西，它始终还包含了一种多而那种属概念并未道说这种多。因此就应说，个别东西作为个别东西是不可被十足地把握的。一种不可道说的残余始终扣留着，人们顶多始终只能接近它，而不能充分使用它。但这却不是说，普遍化的方法是对异质的多样性进行表述的唯一的方法，似乎通过普遍概念的单纯联结，个性的东西就可以在思想上被达到了。对于实施着个性化工作的科学的那种本己权限而言，是现代逻辑首次为其进行了奠基，并且是现代逻辑揭露了其中的一些问题307。


  与独特性形式中的认识方式相应的是一种意谓功用，是那种“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appropriati”［通过特殊适用形式的意谓形式］。这种意谓形式和之前所说的通用形式代表了意谓功用领域中的两种基本向度，在这两种基本向度中，经验的实际性可以得到考察并相应地得到意指。邓·司各脱因而合理地并列引用了它们，并将其作为最普遍名词之本质形式的最直接的个别化产物而予以分类308。


  这两种直接隶属于名词的本质性的普遍的意谓形式的类型，即通用形式和特殊适用形式，在它们那一方面就代表了种（Gattungen），这是着眼于落在它们之下的那些属而言的。普遍意谓形式的功用是：去把一个对象根本地意指为对象。在这里所说的还不是那些以某种方式被明确界定的个别对象。尽管在对运作于普遍方式和个别方式的意谓功用所做的区分工作的第一步就必须回归到个别对象，但这却是在一种完全确定的视角中发生的，更确切地说在通用形式那里是这样的一种视角，即，个别对象被看作是基础，被看作是对其共有的抽象本质的各自实现。并且这种普遍的本质本身并未在通用形式中被意指，而是那种在其中奠基着的功用——去关涉于许多个别对象并意指它们——得到了意指。同样地，严格而论，在特殊适用形式中也没有对个体性东西和独特性东西本身以及其内容性的构造作出澄清；毋宁说，只有一般个体性东西的本质、那种指涉于一种个别对象的意指方式才应得到突显。


  意谓功用之区分的进一步工作是以下述方式实现的，即，首先在通用形式那里去强调对象的那种内容性的结构。每一种对象都不仅仅是对象一般，更是作为这种对象而拥有内容上的确定性；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本质存在（Sosein），但不是每一种本质存在都需要实际存在。若在通用形式那里说的只是种本身（Gattung überhaupt），则我们就通过其分群（Unterfall）309，通过那种自立的形式（den Modus per se stantis）而获得了一种意谓功用，这种意谓功用的目标在于去意指那些在内容上确定了的种。这种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构建了名词这种变格词（das Nomen substantivum）310311。


  一种在内容上确定的本质可以在其自身中区分出：自在的本质、其“内核”以及它所具有的那些确定性。一旦人们将目标定为在质料上被规定的本质，也就是说，伴随着那种自在独立的形式，那种邻属形式（der Modus adjacentis）就被同时给予了，后者表现的是本质所具有的那些确定性的意谓形式。以这种意谓形式就切合了形容词这种变格词（das Nomen adjectivum）的建构性的形式，对于这一事态的阐明，可以在司各脱对形容词的其他一些评注中得以发现。形容词的意谓功用是：规定。邻属形式这一名称如此也就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只要确定性之为确定性始终是为了一种有待确定的东西或已被确定的东西而言的。它需要某种东西，即它所归属的某种东西312。


  现在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像在“corpus animatum”［灵活的身体］或“animal 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样的表达中那样，“animatum”、“rationale”这样的形容词本身是与名词变格词联系在一起的，说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表现了名词。这种东西如何才可使之协调一致？名词变格词的意谓形式的确是一种独立的形式；它不像邻属形式这种“需要依据的东西”，它不需要任何奠基。诸如“animatum”和“rationale”这样的表达，鉴于其意谓形式，的确不能同时是独立的和非独立的。对此必须如此回答，即，“独立的”和“非独立的”这样的说话方式只是关涉于单纯的词语，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自然，只有这些词语的意谓才是可被意指的。从“animatum”［生动灵活的］这个词语本身并不能看出，它使哪种意谓功用得以鲜活；只是当人们生活在这个词语的意谓中时，这种事情才会发生，更确切地说，只是当人们生活在一种意谓关联的实施中时，由之而来那种意谓功用才变得可以把握。并且在此就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有的事态，即，“animatum”这个词在通常话语中是作为邻属形式中的形容词被使用的，当然那种自立（per se stantis）形式的意谓形式也是能够被结合起来的，亦即，那种活灵活现（Animatum）可以因此而作为名词来使用。通过名词化，从“蓝色的”这个形容词而来产生了“蓝色”这一名词，在每一种情形中都是如此。在上述那种异议中所暴露出来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对于那些常用词语中的各个词语而言，一种对于其意谓形式的深刻理解是非常重要的313。


  倘若从自立形式和邻属形式下降到那些进一步的属差，并且那些属差形式314，亦即名词之本质形式（Modus essentialis nominis）的那些最低差异，得到了探究，则这就意味着，从那种质料（它在意谓形式之功用中规定着意谓形式）的方面来看，是质料促使了那些内容性的种还可以被进一步的细分。这样的话，当人们越是远离名词的那种普遍的、近乎空洞的意谓形式，人们就越是切近地触及到了那种参差不纯的、无法估计的实际性内容的诸多特性。因此不应感到奇怪的是，伴随着上述那种实际性内容的具体的丰富性，名词的那些最特殊的意谓形式的数量也由之增长。同时应注意到，名词的那些最低端的意谓形式在自身中包含了所有那些位于它们之上的种之本质和名词自身的本质，这种包含即便不是清晰的，但也的确是下述方式进行的：对一种最低形式之意谓功用的整体意义的理论性的阐明必须发现那种归属于它的本质以及这种意义和其本质双方之间的彼此归属。


  那些归属于自立形式的最特殊的意谓形式，按邓·司各脱的看法，共有五种：普遍形式（Modus generalis）、特殊形式（Modus specificabilis）、衍生形式（Modus descendentis ab altero）、缩小形式（Modus diminuti ab alio）、聚集形式（Modus collectionis）。


  为了理解每一种形式的意义，我们应再度求助于质料315。


  在对经验性的实际性的考察中我们遭遇了某些确定性，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区别于其他，但这些确定性又再度拥有了一种共同性。蓝不同于红，但是二者都是颜色。人们习惯于说，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属差。“颜色”这个名词因而在一种十分明确的意义上是对个别颜色的断言。它作为名词所特有的事情是，不只是去意指一种对象一般或是去意指一种本质（这种本质能够归之于所有可能的个别对象）；进一步地说，它也不只是具有一种被深刻界定了的、特别的本质内容，而应看到，除此之外，它还在种（Gattung）的意义上——种的个别情形是以属差方式彼此差异的——有所意指。


  这种普遍形式建构了普遍名词。它是这样一种意谓功用，这种功用直接从种的逻辑概念而来获得了其意义。


  种的这种共同本质再现了普遍性的东西即共相，先前的那种通用形式恰就返溯于共相。共相之为共相，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能就若干对象而被谓述。然而，在种那里（种又是共相的一个属），共相的那种本质要素必然无论如何都已经以某种方式使自身特殊化了。


  波菲利对“种”的定义是：genus est, quod de pluribus differentibus specie in eo quod quid est, praedicatur［种之被谓述所关乎的乃是众多在其所是中发生属差的事物］316。


  邓·司各脱将这一定义予以本己化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De pluribus speciedifferentibus［关乎众多有属差的东西］和praedicari in quid［在本质所是中被谓述］，这是此定义的两个基本规定；种之被谓述关乎具有属差的诸事物317，更确切地说，是作为本质而被谓述的；这两种规定构成了属差，正是由于这些属差，从“共相”之种而来的“共相”之属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种（diese beiden Bestimmungen bilden die spezifischen Differenzen, durch die aus der Gattung „universale“ die Art Gattung „genus“ wird）318。由于一种共相也可以从那些只是在数目上有差异的对象而来被谓述，所以就可进而指出，这种共相并不能被合乎本质地谓述，而只是被断言为质的规定性319。


  但种之被谓述并非只关乎在数目上有差异的诸事物而不关乎在显现形式（quale）上有别的诸事物，而应说，它也关乎在属上有差异的诸事物。由此，种之概念就得到了充分规定，并且普遍名词之意谓功用的意义也同时得到了充分规定。这种名词的意谓具有这样一种功用，它可表达出那些在本质上具有属差的对象320。


  在具有属差的“诸物中被谓述”的那种可谓述性和在仅仅在数目上有别的“诸物中被谓述”的那种可谓述性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使人猜想到，也还有某种意谓功用相应于上述最后那种谓述可能性，邓·司各脱把这种意谓功用称作specificabilis［具述/特殊］。这种意谓功用所指向的那些对象，因而只需要按照数目而非按照属来彼此有别321。“借助于自立形式”（per modum per se stantis）而有的那种意谓功用的第三类属乃是衍生形式（Modus descendentis ab altero）。“因父之名”（Patronymicum）322的意义应通过这种衍生形式而得到规定。


  就意谓功用而言，无疑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区分，即，不同的颜色属相（Farbenspezies）是否是通过“颜色”而被表达出来，或者，所谓的家族的不同成分是否会通过“普里阿摩斯之子”（Priamide）323而被表达出来。家族的诸成员诚然是每每不同的，但还是在某个方面上是类同的。这也切合于颜色属相。但诸颜色是在另一方面上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按照它们在谱系图上的位置而彼此不同的，它们之类同也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的，即，这是就它们归属于同一种谱系而言的。


  被理解的或被意指之质料的那种没有疑问的、内在的结构差异为下述差异活动提供了充足根据，即自立形式与衍生形式之间的新的差异化324。


  邓·司各脱把那些缩小化名词（die Diminutiva）安排在父名性名词旁边并朝下述向度规定了这些缩小化名词的意谓形式，即，它是在“被缩小的形式”中意指那通过它而得以表达的对象，不说“花”（Blume）而说“小花”（Blümlein），不说“石头”（Stein）而说“小石头”（Steinchen）。说意义存在于缩小化名词中，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意义却并不会在这种仿佛是量的特性中被穷尽。我们也常用这些缩小化名词来表达愉悦、戏谑、体谅以及好感等诸如此类的情绪。但这最终也并非什么异议，即并非对邓·司各脱对相关意谓功用之表述的反对意见。因为邓·司各脱的这一表述并没有对那以多种方式变化着的意谓内涵（Bedeutungsgehalt）——它作为实事性的意谓内涵能够存在于一种和同一种形式中——作出什么断言。并且进而言之，还可予以追问的是，这些心理上的情绪、感受行为——它们就其本身而言就已然不是单纯的了——是否实际地归属于缩小化名词的表达，或者我们问，这些行为是否并不是以某种特有的、迄今仍未澄清的方式而与相应的缩小化名词的意谓行为统一起来，而是作为部分行为（Teilakte）而与意谓行为构成了一种“现象学的统一性”。


  对这样一种统一性的行为活动的采纳更加易于使我们想到，上述情形中的那些缩小化名词的用法并非什么纯粹理论性的表达。无论如何，无论那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学问题将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若我们不去关注那在意谓形式领域中盛行着的那种关系之素朴性的话，则邓·司各脱所给出的那种东西——缩小化名词之意谓功用的那种看似近乎平庸的特性——就始终还是未被触动的325。


  聚集形式被邓·司各脱看作是自立形式的最后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通常被视为集合名词（Kollektiva）的意谓形式。在每一个集合名词中都意指了那些彼此可分的个别对象的一种共同或者甚至是它们的一种共属性。但这种视角（从这种视角看来，它们构成了一种统一性）恰恰并不需要——如同邓·司各脱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共同的位置上的确定性（örtliche Bestimmtheit）。这或许切合于像“沙丘”、“房屋群”这样的意谓；但与之相反，对于像“民众”、“种族”这些意谓，就需要取得统一性的一种“更高的”视角。现在，在这些意谓中，个别环节的一种共同得到了意指，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各种各样的集合名词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构建着统一性的视角，而且，那种空间性的共属性只是构建了共属性的一种类别，如此，邓·司各脱所标划的那种特性就显示出它的过于狭隘性和片面性。


  在这种考察中，看上去不合理的也还有那种做法，即把父名性名词作为一种特别的意谓形式归置于集合名词旁边。把父名性名词归属于集合名词之下，这或许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父名性名词分享着集合名词的那种共同的功用，即在通向统一性的某种特定的视角中来去统合个别对象。在父名性名词那里，这种视角当然是一种十分特别的视角，但却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而特别，即，其本己的意谓功用由此而得到建构。或许相反，倒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即，与构建着统一性的诸视角有关的集合名词有别于种的统一性，并因此而合理地区别于普遍形式326。


  名词的通用形式被划分为自立形式和邻属形式。对于前者即自立形式，我们已经追踪考察了它的那些最特殊的差异化形式。我们也将如此来展开对邻属形式的研究。


  邻属形式的普遍的意谓功用是在对一种被归置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意指活动中被发现的，更确切地说，是在对一种确定性的被归置活动的意指活动中被发现的（in dem Meinen des Zufallens einer Bestimmtheit）。


  在对形容词的24种特别的意谓形式进行列举之前——对此我们却只能述及其中最重要者——邓·司各脱确定了一种区分。意谓功用绝对地拥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去意指一种规定性本身的被归置活动而无需差异化区分亦即无需更详细的意谓要素，而所谓差异化区分或意谓要素说的是，一种规定性是在何种方面并且以何种形态被归置于那有待规定的对象。这种意谓形式因此要比紧接着的那些其他的意谓形式更普遍，在后者中，邻属形式是在一些特定的观察角度中出现的327。


  在名词和形容词的这种切近的关系中也存在着它们的意谓功用的一种类似的差异化活动。形容词可以是一种普遍的东西，例如“被着色的”；它意指那些个别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就其类属而言是彼此差异的，但却归属于同一种在形容词形式中被普遍意指的形式规定性。


  那些可能的、被归置于对象的个别规定性，它们的属上的差异性在特殊形容词那里是缺少的。邓·司各脱明确地指出，这里所涉及的那些形容词当然能够改变它们的意谓形式，虽说那外在的词语形态是维持着同一性的328。


  物主形容词（das Adjectivum possessivum）再现的是一种本己特有的意谓形式，这是就它把一种规定性归置于对象而言的，这种规定性并非像“被着色的”那种形容词那样表达的是对对象的单纯附着，毋宁说，这种规定性所意指的乃是实体，是物料（Stoff），是对象所从出者。


  缩小化形容词的意义是从缩小化名词的所说中自行产生的。这也同样切合于集合形容词，对于集合形容词，司各脱列举了“城市的”、“民族的”这样一些例子。与父名性名词对集合名词概念的那种归属性相类似，同种形容词（das Adjectivum gentile）329也应被归列到集合形容词之下330。


  进而，邓·司各脱把形容词的高阶形式（Steigerungsformen）331也归入到了形容词的特殊意谓形式这一类别中，他把这些高阶形式的特性表述为一种Excessus citra terminum［界限（术语）上的超出］，即对形容词之实在性的意谓内涵的一种超出332。


  还有一些形容词是值得注意的，如“相似的”、“等同的”等等，在这些形容词中，“ad aliquid”［关于某种东西］即相关性的那种意谓形式得到了表达333。


  至于时态形容词（白天的、夜间的、年度的）和地点形容词（邻近的、毗邻的）以及序数形容词（最优的、次等的……）在此只能简要提及了334。


  在对形容词的不同意谓形式的这种列举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相关意谓的内容愈是变得特殊，意谓形式就愈是可以得到逐一列举。但应予提醒的是，意谓功用（Bedeungsfunktion）并不像它所关涉的内容那样变化多端，因而，意谓理论所要考察的意谓形式是少于意谓内容的。


  在名词之意谓功用的第一种差异化形式那里（它本身所指向的是对象自身），可以突显意谓形式的两种基本形式，即通用形式和特殊适用形式，它们相应于两种基本向度，而对实际性（Wirklichkeit）的那种沉思着的理解就能够运作于这两种基本向度之中。对于名词的那些普遍化的意谓功用，我们之前已经给出了阐释。


  通过对特殊适用形式（Modus appropriati）的那些个性化的意谓功用的考察，本节的工作，对名词之意谓形式的特性予以规定，就走向了终结。


  这些特殊的个性化的意谓形式所特有的首先是一些专名（Eigennamen）。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意指一种个性（Individualität），更确切地说，意指这种个性本身。在被意指或被命名的对象那里，它的哪一方面恰恰成为了意谓意识的内容（Inhalt des Bedeutungsbewußtseins），这一点并没有通过这种意谓功用而得到规定。它所说的仅仅是，专名的意谓内涵是处于本己特有的视角之下的（sub ratione propria），也就是说，专名的意谓内涵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意识——它归属于且仅仅归属于那种被意指了的个体（Individuum）——而被“表象”的。这种个性化的意谓功用是那种可从变化不居的意谓质料中摆脱出来的形式335。


  就人的名字（Vornamen）而言，它的职责或者说它的普遍的意谓功用在于，通过名字，具有这个名字的个人就得到了区分。在名字的这种意谓功用中，所谓的那种作为不同个性的个性（Individualität als differente Individualität）336就向我们活生生地显现出来。名字的意谓功用因而就是奠基于专名的意谓功用之上的。


  姓氏（Cognomen）的意谓功用则在于，它有助于更进一步地刻划所意指和所命名的个体之个性，更确切地说，这是着眼于其来源而实现的；它在自身中承载着一种历史学的因素。


  这种情形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绰号（Beinamen）中，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向度上。绰号的意谓形式是被本己特有的事件（a proprietate eventus）所规定的，亦即，是被一种独一无二的、特别重要的本有事件（Ereignis）所规定的，按其绰号而被命名的人就存在于某种特定的、随具体情形而自然发生变化的关系中。


  邓·司各脱以“阿非利加的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337为例说明了一种历史学的人格个性，这绝非偶然。因为历史作为个性化的文化科学，恰恰是以专名、姓氏以及绰号来开展工作的。如此，意谓理论的这一章（它探讨的是名词之个性化的意谓功用）恰恰给出了一种有价值的确认（对历史学的概念构成之切己特性的确认）和对意谓的确定（确定其属于一种个性化着的东西）338。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考察了名词的那些独立的意谓形式。为了把对名词之意谓形式的全方位的考察工作带向终结，从现在起就必须对那些非独立的意谓形式的特性也予以规定。


  相对于名词的普遍本质形式（这种形式表明了它真正的和普遍的本质），属于通用形式和特殊适用形式等形式的其余那些特殊的意谓形式可以被理解为偶性形式（accidentelle Modi），这正如在多纳图斯339那里事实上发生的情况一样。但这些特殊形式并不是自主独立的，尽管它们在自身中承载着名词的普遍本质；它们的意谓功用并不需要什么奠基；较之于名词的普遍本质，它们包含有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来自于特殊的内容，而这种特殊的内容又是以使意谓形式得到保持的方式对这些意谓形式进行了修整（Modifikationen）。与之相反，纯粹的偶性形式在自身中并未承载名词之本质；它们本身并未被看作是名词和“名词”之本质的特殊化，它们应被看作是形式，这些形式是在名词的基础上才获得其立足点的，这些形式需要对名词的依赖，但自身并不具有什么独立的意谓。因此，邓·司各脱拒绝了多纳图斯的那种所谓的直观，并且把“属、种、数、形、格、人称”看作是名词的纯粹偶性形340。


  作为意谓形式，即便是作为偶性的形式，它们也像每一种形式那样都是被质料所规定的。


  就名词的种而言——邓·司各脱是将之归结为做与遭受（Tun und Leiden）这两个范畴的——我们有理由怀疑，名词的种是否应被算作是意谓形式。它只是一种对词语的单纯的修整（Modifikation）341，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修整诚然是源出于事实性的与认知性的动机，但却不具有任何能够成为地基的广泛性的实际性范畴，并且因此也不能作为对语句之逻辑意义的建构而得到考虑342。


  为讲解非独立的形式，邓·司各脱举出了一些关于“属”（species）的例子：“山”与“山里人”（Mons und Motanus）。他反对那种看法（该看法在此只是想要看到诸词语的单纯区分），并且试着要去证明那种形式——此形式又分解为首要的和次要的形式——的质料规定性。首要形式（它存在于“山”这一名称中）关系于对象的绝对实存，次要形式则关涉于被规定了的实际存在物。这是因为，惟根本地有山存在，人们才能谈及山里人。与之相反，没有山里人，山也还是肯定可以存在的。“山里人”这个表达作为名词诚然是独立的，然而，在其意谓功用中却存在着一种要素，此要素只是依据于“山”的意谓才能得到理解。这些名词对于首要意谓的这种依赖应是奠定了“属”的那种意谓形式343。


  同样地，邓·司各脱也不赞成把“形”（figura）之形式仅仅解释为对简单词和复合词的一种外在的区分。诸如“有学问的”（gelehrt）和“没有学问的”（ungelehrt）这样一些名词344指向的是质料的规定性，只要质料能够是简单的、复合的或者甚至是多重复合的质料。这种特性刻划当然是一种相当粗略、不大精确的刻划，但在其不确定性中它却反倒适宜于去大概地指出那些事情中的特性，这无疑是对上述那些意谓的一种修整。司各脱在此所给出的，是相当普遍的和大致上的分类，为了对这些分类予以明晰的和确定的边界调整，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什么是那纯粹的、被具体质料本身所规定的、绝对的意谓形式？另一方面，什么应被算作是语言发展的代价（语言之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纯粹合乎思想的方式而实现自身的）？这些都只能根据一种具体改进了的范畴理论才能得到决定。


  较之于先前所说的那些名词的偶性形式，偶性形式的那种依赖性的、不自主的特性要更为清晰地显现在数之形式中。复数性和单数性乃是［数的］意谓之修整（Bedeutungsmodifikationen），而这些意谓修整，惟当它们奠定了一种意谓（在当前情形中这就是指名词的意谓），它们才会给出一种意义。某种东西必然是属于一或多的。数之形式因而就朝下述向度而规定了意谓，即，一个对象或许多对象是在意谓中被意指的。有意思的是，在对这里所说的数之意谓形式的推导工作中，邓·司各脱并没有断然地就追溯到数学上的数或实数上去，而是把超越的一和多（das Unum und Multum transcendens）与真正的数予以合取，并使数的意谓形式从二者而来得到规定。这是因为，数的意谓形式事实上并不是仅仅由数学上的数所规定的，并且复数形式中的名词也并非只关涉于实际可数的对象，而是也还关涉于多样性，关涉于量。这将意味着：数的意谓形式之关涉于一个和其他，恰恰是按照一（Eins）和诸多可数对象而被裁剪出来的；如此它也就开显了它的凌驾于具体领域之上的有效性的广度（Weite der Geltung），并因而根本地显现出它的意义的苍白性（这对于意谓形式而言却是本己性的）。虽说在最初提到的那些偶性形式那里是可以提出一种合理的怀疑的，即它们是否实际地具有［数之意谓形式的］这种功用，或者，它们是否应被回溯到外在于意谓领域的那些语言史的要素中去，然而数之形式却由于它是被那种范畴（此范畴统领着一切具体东西）所规定的而拥有其持存345。


  名词意谓形式的普遍本质可以在下述向度上得到解释，即，这种意谓形式意指的乃是作为对象的对象。“格”（Kasus）的那些偶性形式就反映着被理解之对象的那些特性，即，它们彼此处于特定的关系之中。对象间的纵横交错的关系构成了一种网络，在这种网络中，对象本身是作为关系的起点（Principium［本原］）而起作用的，或者，在另一种观察角度看来，对象本身是作为基准点（Terminus［界标］）——关系就是倾向于这些基准点的——而起作用的。格的那些偶然的意谓形式是这样一些反映（Reflexe），它们植根于意谓领域中，反映着最普遍的思想规定；从主观角度来看，它们的意义是从区分与对比等这样一些思想的原初活动而来引发出来的。但这些形式的特性却并非由此就得到了详尽阐明。要区分名词的六种格即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以及离格，下述阐释也许已足够了，也就是说，主格把名词之意谓内容（意谓内容是被名词所奠定的）规定为一种关系的起点（Ausgangspunkt），呼格赋予这种意谓以基准点（Bezugspunkt）的性质，而余下的四种格则可以按照两种观察角度来对那些归属于它们的意谓内容予以塑形。


  为了对这些个别格的形式内涵进行更为确切的、不易混淆的规定，对象的另一种特性就必须得到考察，也就是说，对象在其本质亦即其所是中存在着，但也同样还可以是某种不同的东西346。


  因而主格的意谓形式意味着：名词的意谓内容（名词是存在于其意谓内容中的）是作为一种关系的起点而在下述意义上被意指的，即，在其同一性中被意指的对象也还是另一种东西。如此，邓·司各脱就把“苏格拉底热爱”（Sokrates amat）这句话解释为：苏格拉底是“热爱”这一规定的本原（Principium）；在其作为苏格拉底的同一性中，他还是别的东西，被判归于他的东西；他热爱，他是热爱着的苏格拉底。由于现在这句话的意义恰恰关涉于自然实际性，所以对本原的一种更进一步的内容上的确定就是可能的了。这种规定的起点同时是一种活动着的原则，是发生活动的本原根据；与之相反，例如在数学的语句中（它们的意义关涉于一种非感官所能感知的领域，由于这种对象领域的特性，在此是谈不上有一种发生活动的），主格的意谓功用就不能获得那种从自然实际性而来被规定的差异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格把它所依附的那种东西即名词的意谓内容移置到了对象的下述功用中去了：有某种东西是“关于对象”而被谓述的，或者，有别的东西“在对象中”。这被司各脱当作错误的观点而予以驳斥。若以这种特性刻划，主格是不足以与其他诸格相区分的。因为某物之被谓述也可以是关于意谓内容的谓述，而这些意谓内容也是存在于在其他格之中的347。


  属格作为意谓形式赋予意谓以这样一种特性，使之能够成为一种关系的本原或界标、起点或基准点，而且使之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即，它所有的是别的某种东西（ut cuius est alterum）。但是看上去，之前最后提到的那种界定（这种界定理应把属格本身和与格区分开来）只是一种同义反复罢了：属格是在属格性的形式中进行意指的。在“苏格拉底的兴趣”（Socratis interest）这句话中，“苏格拉底”是作为本原而起作用的，而在另一句话即“苏格拉底的同情”（Socratis misereor）中，“苏格拉底”则是作为界标348而起作用的，这后一种情形也显现在“是苏格拉底的儿子”（Filius Socratis est）这句话中。


  与格同样是用更进一步的规定而把意谓设置为一种关系的起点和照准点（Zielpunkt）的，亦即，有别的东西被“给予”、赋予给了如此这般被设置的东西349。


  宾格赋予意谓以作为照准点的意义，在此意义上，一种行为仿佛是获得了平静和完成。它因而就是行为之完成。有时宾格也把它所依据的意谓内容意指为绝对本原（Principum schlechthin）350，这种本原是无需那种界定的即对于主格乃是本己性的那种界定。在所谓的宾格加不定式那里就是这种情形。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宾格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和介词一并出现在语句中：Lego librum, curro ad campum［我读一本书；我跑到平地上去］351。


  呼格把它所依据的那种意谓带到了界标的形式中来了，这种界标依赖于一种直接的行为实行。对之前三种格的那种进一步的界定在这里却是看不到的。就行为而言，人们有必要关注Actus signatus［被表示的行为］和 Actus exercitus［被实施的行为］之间的区分。


  被表示的行为是在动词和分词中找到了其表达。例如，通过“nego”［我否定］所表明的是，我实行了一种否定性的行为；行为本身则是通过“non”［不］来实施的。在“噢，亨利希”这个惊呼中，行为之实施是存在于这个“噢”当中的；它由此而来并非首先是被表明的，而是被实施的。并且呼格就构成了这种直接的行为实施的界标352。


  如同属格和与格那样，离格是用“quo”［为了；去何处］这样的界定语来赋予意谓以本原或界标之形式的。在对这些格的这种完整的本质规定中，有价值的事情在于，邓·司各脱把这些格的功用普遍地确定为起点或照准点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功用是每一种格都普遍具有的；深入详细的界定会随着这些格的应用领域以及恰恰是由这些格所奠定的那些表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邓·司各脱并没有对存在于这些格之中的意谓予以孤立，而是在语句的内在关联中对其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反，名词的各种变格并不是什么意谓形式，而是奠基于词语形态的不同变化之中。只是依据于不同的格，才会有变格本身，而这些格当然是意谓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说，变格是一种意谓形式，通过这种意谓形式，意谓内容就被“屈折”了，也就是说，被塑形为在不同的关系中存在着的东西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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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名词的本质意谓形式的确定中得到突显的是，名词所意指的乃是作为对象的对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规定是不充分的，不足以把名词与其他语言成分区别开来。因为现在所要谈及的那种“语言成分”，代词，意指的是per modum entis［借助于存在（者）之形式］，也就是说，其所指向的乃是作为对象的对象。然而它与名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代词那里，对象并没有在内容上被具体确定亦即没有被规定为这种东西且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代词的这种意谓功用因而可以合理地被命名为未规定的，更确切地说，可以称之为不起规定作用的（nicht bestimmend）。邓·司各脱是从原初质料中推导出代词的这种本质特性来的。这种原初质料其本身是未规定的，它缺少任何一种形式，更确切地说，它既不包括任何形式也不排除任何形式。原初质料没有任何确定的倾向，即被某种确定的形式所规定的那种倾向；它仿佛是“静息”于每一种随意的形式之下，是任何一种形式都可通达的。这种特性对于它而言并不是被“强加上去的”，而是作为造就其本质的那种特性而归属于它的；它的特性通过下述规定而得到了刻划：它是Capacitas quaedam formarum［某种形式上的开敞］，对于任何形式规定都是某种中立的可通达性。


  从原初质料的这种特性——它是未被规定的但却是可被规定的——而来就推导出了代词的那种本质性的意谓形式。


  由原初质料而来的这种规定性不应被如此理解，即，似乎原初质料把代词弄成那种通过原初质料而被意指和命名的对象了，我们倒应如此理解，即，原初质料仅仅是使得代词的意谓功用变得可以理解了。


  古代的语法学家们以下述方式表达了同样的事态，他们说，代词意指的是无质的实体。相对于他们对代词的这种意谓功用所作的阐明，司各脱所作的相关阐明则显示出代词的意谓功用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意谓功用，也就是说，代词的意谓功用并非只限于实在的自然现实354。


  然而也可以对此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即认为，对于一种语言成分的意谓功用而言，语言成分本身表现了某种肯定的东西，故语言成分的意谓功用也同样必然是肯定的（positiv）。但是按照之前所说，代词是在褫夺的（privativer）形式中运作的，是被不确定地理解的形式；因而代词的意谓功用就不能通过这种形式而得到确切的特性刻划。


  邓·司各脱就此提醒道，以下述方式而显得不确定的那种东西应被称作褫夺的，即它排除了每一种形式并根本不允许任何形式规定。但是既不包含也不排除形式规定性的那种东西，并不是褫夺的。代词的意谓功用就是如此这般地显现的。即便人们不愿意承认说代词的意谓功用不是褫夺的，人们也能够说，通过将其视为一种褫夺性的意谓功用，代词的那种本真的意谓形式就得到了规定，即它绝对地关涉于一切东西355。即便假定，代词的意谓形式事实上是褫夺的并且并非只是在褫夺的形式中才得规定的，它也足以与其他语言成分明确地区别开来。这些语言成分不应被视为词语形态，而是应被看作意谓的那些非感性的原初范畴；这些语言成分乃是根据于灵魂的存在（Ens secundum animam），故在其特性中同样是肯定的并因而也是可以用肯定的方式予以区分的356。


  之前曾经说过，代词在通用形式中意指具体的东西本身，并在每一种对象那里都关涉具体的东西本身。然而这种情形也通过存在（Ens）这个名词而发生；因此真正讲来这也是一个代词。邓·司各脱尝试去直面这种异议，他指出，“ens”［存在］这个名词的有效性广度是局限于其与代词的统治领域之关系中的，这表现在，它在其意谓中是不可适用于“一、事情、某种东西”这些超越性规定的，此外也不适用于褫夺和否定（nihil est non ens［没有什么是不存在的］）；因此它也就不能与代词相重合，即使它有这样一种特性357。


  但这种论证现在还不是无懈可击的。邓·司各脱是把存在（Ens）解释成可与那些超越性规定相转换的（konvertibel）；这些超越性规定因而归属于存在的有效性领域；更进一步地，他是如此普遍地来把握“Ens”这个概念，以至于“Ens”这个概念事实上可被应用于任何一种可知的东西（quodlibet intelligibile）。因而就应用之可能性的广度而言，“Ens”和代词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是不能区分的，故那种异议还并未被驳倒，但人们忽略了，在所有的不确定性中，名词“Ens”的意谓功用都不同于代词的意谓功用。通过名词，我意指的是一个作为对象的对象。通过代词，我意指的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对象，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该对象已经通过代词本身而得到了内容上的规定。代词的意谓功用瞄准的乃是确定性（determinabilis［确定的］），这种意谓功用源出于代词——处于某种意谓关联（命题）中的代词——的具体运用。


  代词的这种意谓功用自身并不限定于某种对象，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要素而获得了它的那种在具体运用情形中显现出来的明确的充实向度，而且这些要素是关涉于一般充实向度之现象的。按照规定着这种充实（内容上的确定性）的那些要素的特性，各种各样的代词就可以得到确定。


  对象能够在直接的直观中“实实在在地”当前存在，以至于对其实存的怀疑、对其在内容上可理解的那种所是的怀疑是不可能的。指示代词的意谓功用在于，它能够指出一种真实地被给予的对象。这种意谓功用本身并不是起规定作用的、但在其本质中却是被确定了的；它是通过每每都被直接“表象”的对象而获得其充实性的。


  邓·司各脱在此作了一种有意思的区分：感性的指示代词（ad sensum）所意指和意谓的就是它所指示的对象；在“ille currit”［那个男人在跑］这个判断中，那种完全的被给予性得到了把握：“那个在那里跑着的男人”。理智的指示代词（ad intellectum）虽然同样是指向了一种直接被给予的对象，但并不是仅仅意指这种对象本身；在“haec herba crescit in horto meo”［这种药草生长在我的花园里］这个判断中，这个“haec”［这］虽然指的是我手上的药草358，但它并非仅仅意指位于我手中的药草，而是同时也意指长在我的花园里的药草；后一种事态并非直观地被给予的；因此这个“haec”是在理智的意义上被使用的359。


  指示代词那里的充实是一种直接的充实（notitia prima［原初之知］），不像在关系代词那里的情形；关系代词意指的是在一种次生行为（Actus secundus）中的对象，也就是说，关系代词并不关涉于直接被给予的对象，而是关涉于那种现在并未被给予但却已经臻于被给予状态的对象；这种对象仿佛是通过关系代词而得到了“重述”，并被命名为“被重述的东西”，而非直接被给予的东西360。若从主观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我们所说的这种代词中存在着回忆（recordatio）的要素。回忆是对这样一种事情的知，这种事情被认知者认为是他一度所曾知晓的361。关系代词因而是把所意指的对象作为业已被意谓者来予以意指的。


  在名词部分所曾提及的那种自立形式——通过这种形式，那种有别于其他对象的、自在地存在着的对象就得到了意指——也刻划出了人称代词（我，你，他，等等）的特性。这个“我”，它意指的是通常确定的和最为直接的东西，意指的是实际地实施着人称代词之意谓功用的实施者本身。这种意谓功用是一种十分确定的意谓功用，这种意谓之充实每每总是彼此之充实，因而常常是另一个我实现了这种意谓。这个“你”，尽管它很少会恰恰意指实施这种代词之意谓行为的实施者本身，但它也在自身中承载着对当下说话者的一种指涉，只要说话者的那个“所与之交谈者”在当下得到了意指。“你”是“我”，“我”乃“它”（费希特）。它、她、他，乃指示性的代词（通常是在认知层面上的指示），并且是在自立形式中进行意指活动的，因此它们的常见应用也就是对真正名词的指代362。


  在名词部分同样所曾触及的那种邻属形式，构建了物主代词的意谓功用，物主代词所意指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或归属于说话者，或归属于说话者在思想中所意向的某种东西363。


  邓·司各脱没有更进一步地去探讨代词的那些偶性意谓形式，而只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它们和在名词部分所曾列举并业已讨论过的那些形式一样是同一种东西364。


  显然邓·司各脱是知晓意谓领域中的代词的那种深远意义的，否则他就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在余下的语言成分那里他就并未这样做——在对代词的多种多样的意谓形式作出评注后，又再度回到对代词的意谓功用的详细探讨中来，并且还去确证那种由他所确立的代词之意义能经受得住可能出现的种种异议。


  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若绝对地看来，代词本身是没有意谓的，它所有的只是去意指某种东西的这样一种“本有性质”（habilitas），而其所意指的东西乃是在指示行为和关联行为意义上的某种东西。这种意见依据的是普利西安365的观点，普利西安把没有这种行为的代词看作是空虚的和空洞的366。


  通过对意谓形式之本质和意谓形式与意谓之关系的追溯，邓·司各脱指出了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根本而言，只有现成存在着一种意谓，才能谈及某种被明确地区分了的意谓功用。倘若代词的意谓形式终竟是存在的，则代词就必然具有一种奠基性的、首要的意谓。然而在代词那里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某种像意谓形式那样的东西，因而它也就具有这样的一种首先使它者得以可能的意谓一般。


  就普利西安的那句话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空虚的与空洞的”只可以被用来命名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朝某种确定目标而得到规整的，但它事实上却没有达成该目标。代词的这种倾向却在于，它要去意指对象，却不在内容上予以规定。


  这种“空虚与空洞”可以在双重方式上得到理解：其一，代词本身并不意指什么；其二，即便代词意指了某种东西，但也并非规定性地意指这种东西。代词乃是这第二种意义上的“空虚与空洞”。只要它的意谓功用是非规定性的，人们就能把它的意谓功用命名为“空虚的”；然而，尽管代词的意谓功用不是规定性的，但它事实上却是确定的并因此不是空虚的，因为它的特性恰恰是明确的，即以不起规定作用的方式去意指某种东西。司各脱敏锐地驳回了这一异议，他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异议，只能是出于某种混淆，即对某种意谓功用本身和那每每随机变化的因而自身并不确定的（空虚的）意谓内容的混淆。


  另一种异议认为，代词必然也必须有某种确定的意谓功用；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根本不会通过代词来想到什么东西，并且它充作判断的主词时也不会断言什么东西。但是，［这种异议认为］这种意谓乃是“存在”或者说“一般对象性”的确定的概念，这种概念就像种属等概念一样是可以应用于每一种单个的感性对象和超感性对象的。然而，这种对代词之意谓功用的阐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事实上等于说，代词本身充当主词时是没有任何实在的谓词（reales Prädikat）能与之相关的，并且这种阐释等于说：“我是一个人”这一判断是不可能的，且它的不可能程度，恰恰就如“‘人’这个概念是一种生物”这一判断的荒谬程度367。


  “illud est significatum Pronominis, significat scil. essentiam de se indeterminatam determinabilem tamen”［代词之意谓乃在于对本质的意指，即便这种本质本身还是不确定的］，邓·司各脱正是以这样的话语而对代词的意谓功用进行了总结368。


  维尔纳把下述事情看作是“引人注目的，即，邓·司各脱的那种迫切地追随着具体—个性之经验的思想……并没有注意到代词的那种具体化着的特征。就此而言，在中世纪的语言逻辑与一种语言哲学之间仍然有相当长的距离，这是因为，在经院的—中世纪的哲学与一种深入探究了事物之具体本质的哲学之理解之间，仍存有相当距离”369。


  经院哲学尚还远离于现实，远离于对实际现实的深切研究，它在近代的经验科学中对我们构成了阻碍。这一事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然而哲学却不是什么经验科学，并且，在一种意谓理论中恰恰并不存在个体的个别性和对象的特殊性，它所探讨的乃是原则性的东西、范畴性的东西和形式内涵。无论那些意谓形式在哪里出现（它们是为了对个体的理解而被规定的，但其自身作为形式而恰恰是普遍的），邓·司各脱都会把它们视为那种东西，就如同在名词的那些最特殊的意谓形式那里所能揭示的那样。代词能多么确定地应用于个体对象，它们的意谓功用就能多么可靠地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这种有待突显的东西实际上归属于语言哲学的任务，倘若语言哲学能使自身免除于心理学之迷途的话。


  有意思的是，如同邓·司各脱相当合理地解释了代词之意谓功用，在黑格尔那里也照亮了同样的思想位置，但黑格尔的那部如此丰富的《逻辑学》——它蕴含着丰富的区分和概念性的规定——始终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探讨。“当我说：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这里，现在，这些东西全都是普遍性；一切东西和每个东西都是一种个别的东西，都是这种东西，若它是感性的，它就是这里，是现在。同样地，当我说我，我是把我意指为那种排除了一切其他东西的东西，但是我所说的东西，我，恰恰是每一种东西：我，这种把一切它者从其自身中排除出去的东西……我是自在并自为的普遍的东西……我……这种自身抽象着的东西是那种对于自身的纯粹关系。”370


   



  
 动词
  


   



  除了名词，动词也通常被视为最重要的语言成分中的一种。动词在意谓整体（语句意义）中的这种优先地位可以直接从其意谓形式的质料规定性而来得到解释。名词的本质要追溯于对象性东西本身。每一种对象都是一种对象并且是彼此区分的。与一般对象同样源始的是“对象—事态”；在每一种对象那里都有且只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情形：每一种对象都与自身同一，而且彼此差异。


  对象和对象事态，亦即，存在（者）形式（Modus entis）和存在形式（Modus esse）371，邓·司各脱把它们合理地称作一般对象性东西领域中的最普遍的规定性372。


  存在形式，对象事态，规定着动词的意谓功用。然而，这种形式并不足以对动词这种语言成分作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存在形式也适用于分词；因而，为了确定动词的完全本质，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更进一步的规定。


  动词真正的本质形式——正是它使得动词与一切其他语言成分区别开来——是分离形式（Modus distantis）373。


  动词表达的是一种对象之事态，并且在这种意谓功用中动词仿佛是从对象中分离出了那种事态，以至于它又在这种分离中并通过这种分离使那种意谓内容再度关涉于对象，并把那种事态表述为对于对象而有效的东西（als vom Gegenstand geltend）。现在，动词与分词之间的那种区分也就可以得到澄清了。分词尽管和动词一样意指着同一种事态，但分词却不是在分离形式中来意指这种事态的，并没有把它谓述为对对象有效的东西，而不如说是将其表述为以某种方式与对象相等同或相结合的东西。


  但要去把动词意谓的这种本质形式即分离形式追溯到与对象有别的意谓内容中去，现在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倘若这样做，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即这种形式——因为这并非适宜于所有动词——就不能作为本质形式而生效。在“存在存在着”（ens est, das Sein ist）这句话中，存在（Sein），这种通过“存在着”（ist）这个动词而被意指的事态，看上去并没有以那种方式（我们一向使对象与对象事态得以区分的那种方式）而与对象或者说与“存在”区分开来。与存在有别的本应是不存在（Nicht-sein）374。


  邓·司各脱如何解决这一困难？他承认，这里的这个“存在着”（est）并不意指与作为对象的“存在”（ens）根本有别的某种东西；他倒是指出，在所说的这一判断中，主词应被视为质料，谓词则应被视作形式，因为“存在”与“存在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at tamen in ista propositione subjectum accipitur ut materia et praedicatum ut forma, quae essentialer differunt［但是在这一判断中，主词应被视为质料，谓词应被视为形式，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375。


  这句简短的话与其说是对之前那种异议的反驳，不如说是邓·司各脱对判断之本质的深刻洞见，这种洞见使自身与那些观点（此前就逻辑学基本现象所早已给出的那些观点）庄严地连接了起来，倘若还谈不上超越它们的话376、377。


  在这里，在原则意义上，邓·司各脱预先道出了一种至为现代和至为深刻的判断理论。拉斯克说：“逻辑形式与逻辑上无定形的质料块的那种附加就与这种认识活动结合在一起了。因而对于认识活动而言，质料就是根基性的东西，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对于认识活动而言乃是‘被给予的东西’，是认识活动的基础，它的根基性体现在，认识活动是必须在它那里开展的。与之相对，范畴表现的是单纯的逻辑性的添加物，是那要被添加到质料基础上去的东西。真正的主词因而乃是质料，真正的‘谓词’……乃是‘范畴’！”。378


  单是表述中的这种近乎严格的一致性就使人大感兴趣。但首先不可忽视的是，邓·司各脱是从一种在内容上有重要意义的判断那里得出上述阐释的。在“存在（者）存在着”（das Seiende ist）这个命题那里，他仿佛除了把质料解释为主词、把形式解释为谓词就不再能作出什么别的解释了。因而在获取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在司各脱与拉斯克之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只要后者是在确定逻辑形式之统治领域的努力中得出了他的判断理论。在拉斯克那里，这一问题的提法要全面得多，因为是在原则意义上提出的，而邓·司各脱只是偶然地在对“ens est”［存在存在着］这一值得关注的命题进行阐释时才获得了对那种判断之本质的洞见。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认识（就其自身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有价值的认识）扩建为一种普遍的判断理论。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超逻辑的“立场”，而且首先也是由于他的思想方式中的那种可以看到的缺陷，也就是说，尽管司各脱具有批判而独立的思想方式，但由于传统的束缚，它在自由的精神的灵活性上仍是有缺陷的。


  “存在”（Ens）和“存在着”（Est）是“按照观察视角”（secundum rationem）而彼此区分的，这二者中的每一方都各有不同的关系情形（Bewandtnis），这是之前刚刚说过的；关系情形的这种差异已足以去区分对象和对象事态。


  每一种对象都有两种确定性：它的内容性的“Was”［什么/所是］，即它的“Dieser-sein”［这个—存在］，以及它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东西的“Unterschieden-sein”［不同—存在］379。


  存在形式，作为动词和分词所共有者，源出于实际现实中的变化和承继现象，与之相对的是那坚定不移的实质上的规定性。但我们可以看出，动词所表达的并非只是实在的发生事件，而是也表达了无时间的情形（Verhältnisse）。邓·司各脱说，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有一种承继性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并非变化，但我们的确在说“上帝存在着”。司各脱通过下述阐释而逃脱了这一困难：上帝之存在是一种在永恒之中的承继，而不是在时间中的承继。但是就连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类比；我们对上帝之存在的思考是受到了时间性承继概念的激发，仿佛祂乃是在永恒的承继中持存似的380。


  除了形而上学的那种超感性的真实领域中的情形之外，那些非感性的数学的和逻辑的关系（Beziehungen）也能找到它们的动词性的表达，因此下述做法看上去是适宜的，即去把动词的意谓功用尽可能地普遍化和苍白化为对一种对象事态的意指。


  那些十分普遍地持存于一般对象之间的关涉是通过名词性的动词而得到表达的，这种名词性动词的意谓功用还没有通过某些随具体的实际性领域而发生变化的存在之种类而得到规定。


  若我们下降探入到自然实际性的对象领域中去——在此领域中，对发生、行动、做为与遭受的谈论是有意义的——名词性动词的意谓功用就可以得到适宜的规定。并且这样的话，主动的、被动的、中动的以及通用的动词就可以得到区分了。通用动词能够出现在主动动词或被动动词的意谓形式中；相反，中动的动词则既不在主动形式中也不在被动形式中进行意指活动，以至于人们可以尝试着去把它分类到名词性动词的那种普遍的意谓形式的概念中去。然而，这种意谓形式本身是未被规定的，但它却适用于中动的动词的形式。诸如“vivo”［活］与“sto”［站］这样的动词被司各脱用作中动的动词的例子，但就某一方面来看，这些动词却是可以算作主动动词的。它们当然是描写了一种活动，这种活动虽非直接关涉于一种客体但就其自身而言仍是关涉于它的，这就像“doceo”［教训，通知］这个例子中的情形那样；但是这种区分不是一种范畴性的区分，因而也不会对上述阶层的区分进行奠基381。


  邓·司各脱关于“综合”（Compositio）所作的阐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进一步地阐明动词意谓形式的本质。基本上我们已在前文中通过这样一种注释——动词并不仅仅意指一种与对象有别的对象事态，更是意指那种同时归属于对象的东西——而指出了动词的那种偶性的意谓形式。邓·司各脱补充说道，古代的语法学家们未曾明确地提及综合，但事实上却恰恰是依据于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而了解了那个“est”（是），这个“是”表示了某种综合，若没有这种综合则被连接的成分就不能得到理解。


  按照邓·司各脱的看法，这个“est”乃是被包含在一切动词当中的，它就好像一切动词的“根”一样。“综合”因而归属于动词本身并朝下述向度规定了动词的意谓功用，即，这种事态乃是作为自行“倾向于”对象、意向性地关涉于对象、对对象有效的东西而得到理解的。


  但是邓·司各脱并不把“综合”算作动词的本质性的意谓功用；因为动词的本质性意谓功用乃是对事态本身的意指；只是依据于这种本质性的意谓功用，“综合”才得以建立起来。


  就名词的这一方面来看，那种自立形式乃源出于动词的综合形式，通过这种自立形式，对象就作为那种被规定了的对象而得到了意指。这种综合乃是动词与名词结合为统一性意义的真正原则。


  若人们想要把之前已经注明的对“ens est”这种判断的解释应用到每一种判断上去，那就可以说，动词所宜有的乃是形式之功用，并且，动词的那种偶性的意谓形式，综合，它表达的是趋于形式的某种要素，也就是说，其所表达的是那种指向质料（suppositum［谓述对象］）、指向“被给予者”的有效性特征（inclinatio［倾向］）；关系情形（Bewandtnis）始终是伴随着某种东西、关于某种东西的情形；事态始终是事态（ein Sachverhalt ist immer ein Sachverhalt）。


  这样的话，分离形式与聚合形式，这两种初看起来彼此反对、看似相互矛盾的形式，是可以在动词的那种意谓功用中得到统一的382。


  动词能够简单地表达那种事态，对其进行命名，也就是说，可以这样对其断言：它是事态并且是作为事态而对对象有效或无效。除了这样的断言活动，主词对于事态采用其他的表态方式也是可能的；它可以是一种被意愿的、被询问的、被命令的、被质疑的事态。并且，相应于这多种多样的行为特性就会产生动词之意谓功用的各种各样的偶性形式。这些形式是主词的多种多样的表态形式，并且正是作为这样的形式，它们对“综合”进行了修整（modifizieren）。这些命令句、意愿句、问句和疑问句在今天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澄清和彼此间的区分；尤其含混的仍是它们与判断的关系。邓·司各脱把它们归为偶性形式所以也就是把它们算作被奠定的意谓功用的做法，指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司各脱也没有把它们理解为绝对的单纯的东西，而是将其理解为具有多种多样的复杂性的行为。邓·司各脱十分确切地强调道，行为性质的多样性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综合的多样性，是事态与对象之关涉方式的多样性。


  动词不定式——司各脱把它排入了上述形式之中——是动词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动词命名了从动词而来被意指的那种事态本身的内容上的东西；在这种不定式中，事态被素朴地表象了（vor-gestellt）。如此也就可以阐明，前述的那些形式全都可以消解于这种不定式中，因为它们全都包含有那种事态——这种事态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行为性质的“润色”383。


  邓·司各脱通过形式（Forma）奠定了特殊意谓形式的一种更进一步的类型。它们分为完善的形式、沉思的形式、重述的形式、表动作起始的形式、缩小的形式等。然而，在这些形式中得到表达的那些修整工作却很少作为动词的当下内容（作为被意指之事态的内容）而切合于动词的本真的意谓功用384。


  作为意谓功用的要素，综合说的是，在动词中被命名的关系情形是一种关乎对象的关系情形；关系情形只有作为关于某种东西的关系情形才是可被思想的；分析地看来，动词的存在形式，或者说，动词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动词之形式意指的是一种关系情形）要求的是一种对象，而那种情形似乎就能依据于这种对象之上。这种存在形式意指着事态，它同时也要求着事态所赖以成立的根据。反过来说，只有作为“事情”之间的“关系”，作为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事态才是可被思想的；因而，伴随着这种存在形式同时也就有对象被给予了，依据于这些对象，那种在形式中被意指的事态就得以持立385。


  “综合”把事态意指为归属于对象的东西，仿佛是将其“向前”与语句主词连接起来。在“综合”之外，还存在着动词之意谓功用的一种更进一步的偶性要素，即Significatio［指称］386；指称说的是，事态是与对象结合在一起的，对象并不被思作语句主词的内容，因而也就存在于那些间接的格中。对“指称”这一命名的解释是：在指称中，动词的一种特性得到了表达，这种特性是建基于动词的内容性的意谓之中的。动词的那种随情形而变化的内容也规定了名词的多样性——名词是依赖于动词并存在于多种多样的格之中的；那种规定性，在动词中得到表达的那种情形的内容上的规定性，导致了事态具有一种或多或少变化着的多样性387。


  这种在动词中被意指的情形能够通过那种关联（与那些不归属于语句主词的对象的关联）的当下差异而得到不同规定。而指称——它本身业已被理解为动词之普遍意谓功用的一种偶性的规定——却通过动词的那种偶然的语态（Genus）388而获得了一种更进一步的规定。这似乎是指称的一种性质（Qualität）389。


  但对于动词的语态，邓·司各脱补充说明道，动词可以分为主动的、被动的、中动的和通用的四种语态，它“首先”是依据于动词之词语形态的种种差异之上。他就此而给出了这样一种暗示，动词的语态不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意谓性的要素，而应更多地在单纯的语法关系上去考虑390。


  从现在起，还应得到阐明的是，邓·司各脱是如何规定“时间”这种范畴与动词的关系。德语把动词叫做“Zeitwort”391，这种命名或许会导致人们想要把时间范畴看作是在此所探讨的那种语言成分（动词）的本质。从上述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司各脱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对于他而言，时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形式，但不是什么相对的形式（respektiver）——相对的形式乃是建基于动词与语句主词或语句宾词（即存在于间接格之中的名词）的关系之上的。他认为时间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是奠基于事态本身之中的，但因而就不必和事态一道被给予。逻辑性的和数学性的事态是没有时间规定的392。


   



  分词


   



  动词之意谓功用的特性可以简要地表述为，这种意谓功用意指了一种事态，更确切地说，是将其意指为关于对象而有效的东西（通过分离形式）。


  分词的普遍功用同样在于对一种事态的意指，但不是在分离形式中进行意指，而是非分离地（indistantis）意指。这说的是：在分词那里，其意谓的重音并不是很需要落实在事态对于对象的那种归属性上，毋宁是更多地要落实在那种被认为是与对象相统一了的事态上。在这种意谓要素中，对象与事态之间的那种张力仿佛是被取消和清除掉了，通过这种意谓要素，分词就与动词区分开了393。


  邓·司各脱对分词之名称的解释如下：这种语言成分仿佛是分有了名词和动词的意谓功用。然而，说分词似乎同时意指一种作为对象的对象和一种作为事态的事态，但这却不是就本质要素而言的。这种阐释必须被驳斥，因为它是错误的阐释；倘若它竟是合理的，则我们就不能洞见到，分词应如何表现出一种独立的、特别不同于其他那些意谓形式的意谓形式。只要分词像名词那样具有“数”和“格”，但同时也像动词那样具有“时态”和“指称”，分词的这种所谓“分有”就仅仅只能关涉于偶性的形式394。


  对分词的那些特殊的意谓形式的划分工作类似于对动词之意谓形式的划分工作395。


  分词本身并不具有名词性的偶性东西，只是依据于那种在其本质中所包含着的与对象的关联性，它才具有这种偶性396。


   



  
 副词
  


   



  副词是通过存在形式而进行意谓活动的，也就是说，对事态的思想是一并被包含在其意谓中了的。若更加仔细地看来，副词之功用的目标在于，要以某种方式去对“综合”——综合乃是事态对于对象之归属活动的要素——进行规定。因为在分词中综合之要素是被排除掉了的，它的情形恰恰有别于动词，所以人们就不能在本真的意义上把副词说成是对分词的限定。然而，只要事态在分词中也得到了意指，事态本身也就必须可以被副词之意谓功用的那种规定形式所关涉。但副词的那种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功用却仅仅关乎动词397。


  然而，倘若这种普遍的意谓功用获得了特定的详细说明例如那种限制或排除的意谓要素，则副词就可以应用于一切为了这种意谓功用（这种得到详细说明的意谓功用）而预先形成了的意谓。如此也就可以说，名词与代词也是可以与副词结合在一起的。


  但这看上去与一开始所注明的副词的那种功用性的意谓相矛盾。在那里我们曾说，对事态的思想是一并包含在副词的功用之中的；但是名词和代词事实上也意指着作为对象的对象。对此可以做这样的回复：诸事态也可以在名词性的和代词性的意谓形式中得到命名，因此，倘若它们也被副词性地规定了，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


  然而困难并没有被排除掉。因为，倘若在名词或代词的意谓功用中存在着一种事态，我就不再会把它视为事态，而是视其为对象。在我看来，要消除这种矛盾，需要人们想清楚下述事情：所谓名词与代词的那些副词性的规定，就其完全的意谓内容而言，只可以在一种完整的命题中得到“思考”，在这一命题中，始终只有事态得到了意指，例如邓·司各脱所曾引用的这一命题：homo tantummodo legit，“只有人阅读”；副词因而始终是以某种方式关涉于事态的，也就是说，副词始终以某种方式关涉于那些表达着这些事态的动词398。并且设若副词并不存在于与动词或分词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假设它并不存在于那种规定着事态的功用中，则副词之意谓——诚如邓·司各脱所曾强调指出的那样——就被弄得“残缺了”399。


  副词性意谓功用的本质允许有这样一种详细阐明，正是在这种阐明中，副词的那种本真的限定特征得到了表达。这指的是，副词可以在双重层面上来规定动词和分词。这既是就它们的意谓内容本身而言，也是就它们的意谓形式而言的。副词性规定之功用的这两种类型还可以被进一步地详细说明，通过这种详细说明，人们可以获得副词的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


  一种通过动词而表达出来的事态可以关乎空间范畴、量的范畴和质的范畴，动词的意谓行为的那种行为性质进而可以获得更为切近的副词的规定性400。


  动词本身的意谓功用并不是在这种意谓功用中每每所表达出的那些事态的那种内容性的“什么”，它是鉴于“综合”、鉴于时间和动词之性质才是可规定的401。


  对于那些依据于诸事态的内容上的差异性并按上述范畴才得以可能的副词性的规定，在此不应逐一细究，因为真正讲来，它们与动词的那种意谓功用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它们倒是表现了质料的区分。


  相反，或许使人有兴趣进行一番查看的是，邓·司各脱是如何在其讨论副词性规定（这些规定所指向的是动词的意谓功用）的时候澄清了那些通常只是从现象学而来才得以知晓的难题，或者说，他至少是在他的意谓学说内部为这些难题指定了一个位置，但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对动词之综合和这种综合所修整的那些行为性质的讨论中，已经得到暗示的是，邓·司各脱是如何指出了一个长久以来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的问题领域。那些在此只是作为综合之规定而得到讨论的副词从其每每所关涉的行为性质那里获得了它们的细致特征，诸如：发问、质疑、肯定、否定。副词也属于这样一种序列，亦即，它们的出现乃是与直陈式、希求式和命令式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意愿活动和要求活动的行为性质（这些行为性质乃是副词的更确切的规定）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反，时间副词却或许应被归入前面说过的那一组即涉及事态的内容性方面的那一组402。


   



  
 连词
  


   



  就如其名称所说的那样，连词的任务在于把诸成分连合起来。但以这样一种十分普通的特性标明，这种结合的类型和有待结合的那些成分的本性都没有得到一点澄清。结合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相应地也就可以分为两类连词。诸成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结合，quae inter se dependentiam non habent，也就是说，被结合起来的诸成分的那种内容性的“什么”本身并不要求所涉及的这种结合；对于它们而言，这种结合仿佛是“从外面而来”被强加上去的。连词的这一类型被不无适宜地命名为conjunctio per vim［通过暴力而进行的结合］403。


  归属于此的是那些连接性的连词，例如“和”；这个“和”能使两个名词或两个副词又或两个完整句子互相连接起来；但就它们的意谓内容而言，它们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划分，因而就并不要求那种连接性的结合。有一种关联存在于这种连词之中，其特性在于：此关联并非始终受限于两种成分，而是能够自行拓展到第三方中去并进而能拓展到任意多的成分中去。通过暴力而来的连接也就是分裂。它们只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们是下述方式来结合两个成分的：这两个成分是着眼于第三方而有区别的；邓·司各脱引用了波埃修斯的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那种分裂的连词404：它把两个成分带入关联之中，但又同时禁止二者同时存在405。


  连词的第二种类型是通过次序而形成的。有待结合的诸成分要求按照它们的意谓内容而获得特定的结合形式；在邓·司各脱看来，那种连词，在“原因和效果”（实在的对象和事态）与“根据与后果”（逻辑的对象和事态）这两方面之间起调停作用的连词，就是所要求的结合形式406。


  在真正的连词——它们的意义是奠基于话语和语句的本质之中的——的这两种类型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目的在于修饰话语的连词。因为这种连词，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归属于那些本真的意谓形式，所以也就不必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了407。


   



  
 介词
  


   



  介词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连接方式。但介词并不应被归结为别的某种显现于意谓关联中的东西，它倒是表现出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意谓形式。这种连接乃是一种与名词的连接，以至于这种连接是处于某种格之中的。通过这个格，在相关意谓中被意指的对象就被认为是处于特定关系之中的。介词因而在意谓关联中具有这样一种功用，即要去规定相关的关系并使进一步的意谓关联得以可能。


  然而，倘若介词是与别的意谓形式如动词连接在一起的，就语言层面来说，它就与动词构成了一个单位，这样它也就丧失了它的意谓功用；它不再表示任何独立的表达，它倒是获得了相关词语的意谓形式，在语言层面上，它是与这种词语连接起来了。介词虽然能对意谓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并不是在介词的那种特殊功用中发生的408。


   



  
 感叹词
  


   



  邓·司各脱把感叹词理解为对动词或分词的更确切的规定。人们因而可以猜想，感叹词并不表示任何独立的意谓功用，而是与副词相重叠了。然而应予注意的是，感叹词的意谓内容始终是在表现情绪活动，它因而是关乎情绪行为的。因此，感叹词也并非规定了动词本身的意谓内容，也就是说，并非规定了在动词中被意指的事态；感叹词的那种决定性的功用倒在于，使动词的意谓行为与意识发生关联409。


  按照多种多样的情绪活动，如痛苦、悲伤、喜悦、钦佩、畏惧、惊怖等，就会产生感叹词的那些具体的形式410。


   



   



  
 结论
  


  
范畴问题


   



  箴言：


  “我们到处寻求无限的东西


  却始终只找到了有限之物。”


  诺瓦利斯《残篇》


  第2卷（米诺版）411，第111页


   



  作为一种问题史研究，这一研究的真正目标在于，在对成果之要点进行探讨性的和评估性的返观与统观之外，它最终要求以体系的必然性来对范畴问题的那种体系性的结构进行一种展望。然而它在此所作的工作也顶多是突显了问题的那些本质性的潜能以及这些潜能的内在关联，而迄今为止的问题探讨也还尚未实现对这些潜能的本原性的准备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所尝试过的那些范畴体系会不可避免地给人留下某种非常之空洞的印象。


  在先前的文本中412，我们曾说，首先应表现出范畴问题的历史学的形成过程并同时在体系性的东西中予以扬弃；但在那里是不允许把原则性的、在内容上被规定了的主题放置到开端处的；因为，就它们与特殊问题形态的那种拓展着的关系而言，若没有对那种问题形态的先行认识，这种关系就必然始终是有疑问的。此外，原因还在于，这种必然与原则性的表态结合在一起的、但经常被弄得空无所有的疑难问题，会对那种表述（其目标在于达成简单的和系统的理解）施以过度的重压，并会通过持续地带来开放的问题而对这种表述产生令人不快的干扰。相比而言，我们现在已来到了一个适当的位置，从现在起，那种迄今一直被抑制的精神的不安，那使得哲学家在任何时候去对其问题世界的历史形态进行钻研时都必然要经历的东西，都应被带入言辞之中。


  但是，对范畴问题的那些本质性的潜能的突显只有以下述方式才是可行的，即，把这些潜能隔离开来并逐个予以分析。从一开始就应更加迫切地强调的是：它们是彼此相互规定的，那看似直接的和突然的东西却始终是一种调协之物；并且，那随后被分别确定的东西，却只有在总体性中才能获得其完整意义。


  若人们把范畴理解为可经验东西——对象性东西本身——之意义阐明工作的始基和手段，则就会有这样一种范畴理论的基本要求，即，要在范畴的彼此不可相互归结的区域中对各种各样的对象领域予以划界并规定其特性。通过对此前研究的完整的建设（Anlage），对上述任务的实施就已经具备了其价值413。由之也必须同时做到的是，去把迄今为止的那种看法——中世纪的经院逻辑由此而看似是一种贫乏的和无问题意识的逻辑——给摧毁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去突显那些规定性的始基，它们在各种对象领域中是起奠基作用和特性规定作用的。它们向对象性东西（超越性）之最终范畴领域的拓展递入就把那种原则性的、统合性的联合赋予了那些分崩离析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严格的概念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单方面的表述方式就得到了要求，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深刻地延伸着的形而上学的诸多问题方面的有意识的排除。


  若每一种范畴理论的第二种基本任务都在于，把范畴问题置入到判断问题和主体问题中去，则作为范畴问题的终极决定者，上述那些始基就应首先得到理解。在经院逻辑中，范畴问题的这一方面也至少是有所触及的，尽管邓·司各脱的判断理论的表述具有另一种倾向：判断理论应对逻辑性领域的特性进行规定，在该领域中，判断之于范畴本身的那种本质性的关系目前还处于黑暗之中。与之相比，这种意谓理论应使得一条通达主体性的道路得以可能（这种主体性所意指的不是个体性，而是主体本身）。邓·司各脱的那一任务（要对某种行为层面即意谓形式进行分析）驱使着他要去深入到行为本身的领域中去，并且，要去对各种行为层面（意谓形式、认知形式、存在形式）所共有的原则性的东西和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予以确定。


  恰恰是一种存在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意谓理论开显出一种精细的格局，在此格局中运作着一种可靠而又深邃的倾听，它所探入并倾听的乃是主体性以及那些内在于主体性中的意义关联的直接的生机活力，而且无需去获得一种深刻的主体概念。人们可能会受到这样的诱惑，即想要通过对中世纪的学派活动和其传统的指示来对这些“语法”的实存作出“解释”。就我们的情形而言，这样一种通常在历史科学中广受欢迎的、但在精神之历史的问题中却极其可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若问题在于，想要活生生地理解一个“时代”和精神在这个时代中的有效成就，则一种被终极目的思想所引导的、对时代之意义的阐明就变得有必要了。对于这样的一种意图，人们通常习惯于把“虚构”这种廉价的标签加诸其上，认为它是非历史的并因而是无价值的；人们把它轻蔑地搁置于一旁，却没有注意到（这是源于一种本原性的无知，即对历史认识和历史概念构成之本质的无知），那种把尽可能多的“事实材料”胡乱塞进去的做法，是多么地偏离了历史之过往中的活泼泼的生活，这种做法是多么奇特地接近于虚构，一种均等化着的、把意义（正是意义给予着统一性和目的）排除出去的虚构。


  对于一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关联于范畴问题的哲学阐释而言，意谓理论——尽管其具有直接的公式化的特征——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这是由于，它回溯到主体性的一种基本问题域（行为层面）中去了。对存在形式与“主观的”形式（意谓形式和认知形式）之关系的研究导向了每一种形式之质料规定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就它那方面而言，在自身中包含了客体与主体的那种基本的相互关系414。认识之对象与对象之认识之间的这种本质性的关联，在“动词”（动词乃是诸超越性中的一种，这些超越性是对对象本身的规定性）之概念中，得到了最深刻的表达。尽管如此，那与对认识问题本身的理解——它曾被理解为是把判断问题有意识地加入到主客关系中去的那种加入，又被理解为是对范畴与判断之关系的那种设置——有内在关联的东西却是缺乏的。


  因为即使在今天，在实在论出现的地方，这种问题关联也还没有得到原则性的洞见，那么，与对象领域之界定工作一样，这也是范畴理论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也还应得到深入的探讨。在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机，即至少要在最普遍的轮廓中去指出，对认识问题的一种形而上的终结的必要性。


  范畴是最普遍的对象规定性。对象与对象规定性只是对于主体而言才有意义本身。客体性是通过判断而建基于主体之中的。倘若人们想要由此而把范畴决定性地理解为对象规定性，则范畴就必须被带到与那种形成物（建立着对象性的那种形成物）的本质关系之中。如此，下述事实也就不是什么“偶然”了，而是奠基于范畴问题的最内在核心中的，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和在康德那里一样，这种形成物都是以某种关联于谓述亦即关联于判断的方式而出现的。由此人们可能认为，范畴必然会被还原为单纯的思维功用，为此，一种哲学（它已承认了意义问题）的可能性就根本看不到了。人们不可以把先验唯心论的当今形态与康德的知识论和康德知识论的表述等同起来，恰恰是先验唯心论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一切思想和认识都始终是对对象的思想和认识。就此也就可以测量出，作为单纯“思想形式”的范畴具有何种性质415。


  就连那些最普遍的、按其内容而被苍白化了的对象规定，那些反思性的范畴，若不关涉于那建构着客体性的判断，也是不能得到完整把握的，这说的是，一种仅仅“客观的”普遍的对象理论若不包含“主观的方面”必然始终是不完整的。诚然，每一种差异都是从对象性东西而来的差异，但话说回来也只是被认识了的、被判断了的差异。内在于范畴之整体中的有效性领域之所以会有一种多样性，原因首先在于——但并非仅仅在于——对象领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每每都规定了一种与诸对象领域相应的判断构形的结构化形式，从这种结构化的形式而来，诸范畴就能首先按其完整内涵而被“读出”。


  也只有从判断而来，“范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外在于思想的）有效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若不对“主观逻辑”加以考虑，则谈论内在的和外在的（immanenter und transeunter）有效性，就根本没有意义。内在和超越[外在]是关联概念，这对关联概念只是通过确定了那种东西——相对于它而是内在的或超越的东西必须得到思考——才获得了它们的确切意谓。始终无可争议的是，“一切外在有效性之成毁全在于对对象的承认”416；当人们注意到，对象性只是对于进行判断的主体才是有意义的，若没有这种主体，则也就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做到把主体的完整意义给突显出来，而这种完整意义，人们称之为有效性；这时，问题恰恰只在于，对象性能够只是哪种类型的对象性？有效性是意指一种特有的“存在”，还是意指一种“应当”，还是说对此二者都不意指，而是只有通过那些深刻地存在着的、涵括于活生生的精神之概念中的并且无疑是与价值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群才能得到把握？这里还不是解决这些疑问的地方。


  范畴问题与判断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可以使得那种“形式—质料关系”和质料的那种区分着意谓的功用被重新带到问题之中。在今天，这种形式—质料的二重性已经是一种决定性的探讨认识论问题的手段，以至于对这种二重性之价值和界限展开一种本原性的研究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诚然，通过在意义之逻辑领域和意义之结构中的滞留（Stehenbleiben），并不能获得对此问题的一种最终澄清。但人们至少能得到一种乘方（按拉斯克的“诸形式的楼层理论”），这种自身相乘无疑会产生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即去照亮逻辑性东西本身的那种结构的多样性，但这却恰恰会使质料的那种意谓区分之功用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并将其置入到一种新的领域中去，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感性质料和非感性质料的那种根本性的差异。


  倘若逻辑和其问题本身的那种内在关联——正是从这种内在关联而来，此二者才得到了意指——没有成为一种超逻辑的东西，则人们就不能在真实的光线中看到逻辑和其问题本身。从长远角度看，哲学不能缺少它本真的光学即形而上学。对于真理理论而言，这意味着这样一种任务，即对意识做出一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神学的阐明。在意识中原本就已存活着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东西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有意义的行为，是实现着意义的活生生的行为，但倘若这种行为被中和到一种生物学的盲目的事实性之概念中去了，则人们就根本还没有对之有丝毫理解。


  在活生生的精神的那些丰富的造形向度中，理论性的精神态度只是其中一种，因此，倘若哲学自得于对实际性的一种费力辨识而不是去实现其真正使命（其真正使命在于，越过一种始终只是暂时的、对可知物之整体予以匆忙收拾的概述，而将目标定向于一种突破，以突入那真的实际和实际的真中去），这就必然称得上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的一种原则性的、灾难性的错误。只有以这种着眼于活跃精神和其“永恒肯定”（弗里德里希·施乐格尔）之概念的定向，认识论的逻辑才能在一种对构造研究的特有限制面前始终得到保护，并且使逻辑意义也按照其存在意义而形诸问题。惟如此才有可能对下述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那“不实际的”“超验的”（transzendente）意义是如何向我们保证了那真实的实际性和对象性的。


  判断理论和范畴学说中的构造问题恰恰是通过拉斯克才得到如此彻底的突显的，他本人则是受到了构造问题与形而上学问题之内在关联的持久激励，尽管他也可能对后一种问题没有充分的意识。他用“超对立性”这一词语来刻画对象概念的特性，恰恰在这样的对象概念中存在着一种富有成效的本原，正是在这种本原中，各种各样的在今天还彼此分裂着的认识论还是可以被统合起来的。在这里，矛盾问题与价值问题所关系的那些困难，那种关乎“对象”之存在阐释和逻辑理解的问题是不应被错认的417。


  在对对象概念的这种先验的—存在者层面的（transzendental-ontischen）理解中，范畴的“应用”问题就丧失了其意义；拉斯克，这个愈确切就愈勇敢的人对于内在性命题（Satzes der Immanenz）的原则性意谓——但绝不是对其进行“个体主义的”说明——是认真加以实施了的；在我看来，他的那种必要的、只是在形而上学上才可贯彻的最后论证应从活生生的精神的那种得到预示的概念而来予以实现。倘若可以在某处实现之，那么就恰恰必须在范畴之应用问题那里予以实现，只要人们承认这一问题本身乃是一种可能的问题，而且，范畴问题的那些所谓唯独仅有的客观的—逻辑的探讨方式能被看出其片面性418、419。


  认识论上的主体并不意指精神在形而上学中的那种最为重要的意义，更谈不上去意指精神的完整内涵了。但恰恰是通过置入到精神的上述意义和内涵中去，范畴问题才获得了它真正的深邃的维度和丰富性。就词语的最宽泛的意义而言，那活生生的精神本身乃是本质性的和历史性的精神。在真正的世界观与理论（作为一种从生活中剥离出来的理论）的那种单纯的精细存在之间，存在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惟当精神之功业亦即精神之历史的完整幅度在精神中得到了树立（aufgehoben），精神才能得到理解，伴随着那种在对历史的哲学理解中始终增长着的历史之幅度，一种去活生生地理解上帝之绝对精神的方法就被给予了，这种方法是不断自行提升着的。只要人们想要去塑造出范畴的整体世界，以便如此来超越一种贫乏的、概要性的范畴表，那么，历史和对历史所作的那种文化哲学—神学的阐释就必须成为一种规定着范畴问题之意谓的本原。这就是第三种基本要求，即除了去界定对象领域和把判断问题涵括进来之外所应实现的第三种基本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很好地解决范畴问题。相反，为了活生生地把握精神历史的各个时期，那些概念性的方式和目标给予（Zielgebungen）是可以从一种有如此遥远之指向的范畴理论而来首先被给出的。我们在导论中就已触及的“中世纪的世界观”问题与当前的研究是有内在关联的，此问题必然会激起我们特别的兴趣；但直到今天，若我们真正做过深入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那种真正的概念性的、文化哲学的奠基工作——它首度给予整体以清晰性、可靠性和统一性——还是缺少的。这个时代的那种特有的生命意志和那种精细的灵魂之分寸感，要求着那种与它们相宜的开放性（Aufgeschlossenheit），即能够进行设身处地之领会和开阔之评价（亦即在哲学向度上的评价）的那种开放性。例如，在此研究中420，在形而上学的实际性问题那里，我们曾谈及类比概念，此概念乍看上去像是一个十分苍白的、没有广阔意谓的学术概念。但作为感性和超感性情形之范畴领域中的统治性原则，它包含的是对中世纪人们的体验世界的那种概念性的表达，中世纪的这一体验世界是一种在质上被充实了的、自身具有价值的并与超越相关联的世界；类比作为概念性表达所表达的是系泊于那种源初境遇（灵魂与上帝之间的超越的源初境遇）中的内在生存的形式，正如这种境遇在中世纪的那种罕见的整体性（Geschlossenheit）中所活生生地呈现的那样。借助于各自的远离或切近（在质的强化意义上），上帝与灵魂、彼岸与此岸之间的那种生命关系的多样性也会发生变化。通过超越而实现的这种形而上的互相紧合，同样是多种多样的对象性的源泉，因而也就是内在的个体生命的至为丰富的生命之源泉。


  超越绝不意味着什么彻底的、自行丧失着的对主体的远离——倒应说，恰恰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关联性之上的生命关系，这种生命关系本身并不具有唯一的僵硬不变的向度，而是应将其比作是在彼此亲和的精神个体中奔腾不息的体验之洪流，虽说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去考虑我们是否对关联成分给予了绝对的高估。这种价值设定因而并非仅仅是被吸引到超越活动中去了，而应说，它仿佛是从超越活动之幅度和绝对性而来得到了反映（reflektiert）并静息于个体之中的。


  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的世界观中——因为中世纪的世界观已经被根本地理解为是按目的论来定向的——也就存在着一个由多种多样的价值差异所构成的整体世界。由此而来导致了，主体性的那种体验可能性和体验幅度因而是通过灵魂生命的那种自行延伸到超越活动中去的维度而得到了规定，它并不像今天那样是通过超越活动的内容上的粗略幅度来被规定的。在今天的这种运行于平面上的生活形态中，愈发不可靠和完全迷失方向的可能性会变得愈发巨大甚至会无限大，与之相反，中世纪人们的生活形式的基本形态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自失于感性现实的内容广度之中，也没有固定于此，而应说，这种本身需要固定的东西恰恰是归属于一种超越的必然目标的。


  在活生生的精神和其与形而上的“起源”（Ursprung）之关系的概念中，一种洞见得以开启，我们可以借此去洞见精神的形而上的基本结构，在这种基本结构中，行为活动的独特性和个体性与那种普遍有效性即意义的那种自在之持存被统合到一种活生生的统一性中去了。客观地看，时间与永恒、变化与绝对有效、世界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是存在着的，这一问题以知识论的方式反映在历史（价值形态）和哲学（价值有效性）之中421。


  若人们对哲学的那种深刻的、世界观性的本质予以沉思，则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那种理解（这种理解认为，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就是经院哲学，它与同时代的神秘主义乃是彼此对立的）也就必须被揭示出它的原则性错误。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本质性地共同归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观。“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这两种“对立”组合是并不相同的。若谁想要把它们等量齐观，这种等同化的做法所依据的也只是哲学的一种极端的理性化而已。作为从生活中剥离出来的理性主义之产物的哲学是孱弱无力的，作为非理性主义之体验的神秘主义则是茫无目标的。


  活生生的精神的那种哲学，真切之爱的那种哲学，崇敬着的神之热忱的那种哲学，对于它们的最普遍的基准点这里只能略加暗示，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一种从它们的基本倾向中导出的范畴理论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艰巨时，我们更是只能如此选择。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体现在：这种范畴理论要进行一种原则性的争辩，其对手则是在幅度、深度、体验之丰富性以及概念塑形上都至为强大的一种历史世界观体系，这一体系把此前所有基本的哲学问题主旨都扬弃于自身中了；也就是说，要同黑格尔展开一场原则性的争辩。


   



  作者自述1


   



  这一问题史的研究最终的体系性的目标在于范畴理论，而对范畴理论的根本奠基和有机扩建，被今天的哲学视为其业已清楚知晓的基本任务。作为问题史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经院学者邓·司各脱的哲学。邓·司各脱的思想堪称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中最为完美和最为丰富的那些思想类型中的一种，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着眼于范畴问题和逻辑学本身，使这种思想本身得到一种更切近的和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要去对付那种通常的评价，即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其逻辑学的通常评价。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范畴学说）中，作者指出了每一种有重要价值的对范畴问题的探讨都应满足的基本要求：要对对象性东西本身中的不同领域进行界定。首先必须对那些最普遍的对象规定性本身和那些具体的领域（逻辑的、数学的、物理的、心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实际性）作出阐释性的特性规定。本书的第二部分（意谓理论）则使得下述工作得以可能：要去更加深入地呈现一种特定的对象领域即意谓的对象领域，并且还要去突出强调这样一些原则性的论题并使之互相关联，这些论题探讨的是意谓行为与认识行为的行为和行为意义，并进而探讨了意谓本身的那些基本形式（诸“意谓范畴”）。本书的结论部分则进行了这样一种尝试：去对范畴问题的结构作出有前导意义的规定，并指出那条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的道路。


   



  弗莱堡 马丁·海德格尔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


   



  箴言：


  “时间千变万化，


  永恒却素朴自持。”


  埃克哈特大师


   



  这些年来，某种“形而上学的渴望”在科学的哲学（wissenschaftlichen Philosophie）中苏醒了。在单纯的知识论中的那种滞留将不再令人感到满足。那种坚持，从对批判之必要性和价值的一种合理的、有活力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那种坚持，坚持于认识论难题之中的那种坚持，并不能使得哲学的目标问题获得其内在的意义。因此，形而上学之倾向就会一方面是隐蔽的，另一方面又是明白可见的。人们将必然把这一事态阐明为对哲学和哲学之难题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并且将会在其中看到哲学的那种权力意志，但肯定不是在那种所谓“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的理智性暴力意义上的权力意志。


  在现代的科学和哲学中，那种批判性的意识是过于生动猛烈了，以至于它竟然想凭借着那些无根据的和根基恶劣的力量之要求来克服我们的文化，这种批判性意识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在对最终的形而上学奠基（柏拉图意义上的ὑπόθεσις［前提，根据］）之必要性的全部认识那里，它始终还是把其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施展到了对认识论难题——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亦即逻辑难题——的克服工作上去了。因为人们并不会在下述事情上弄错，即，还有很多的自然科学理论难题有待解决，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的确获得了丰富的成果。正如文化科学那样，自然科学也在其逻辑结构上遭遇了疑难问题；诚然，这种研究之主要成果中的一种就是对其彼此界限的精细界定和对其独立性的逻辑论证。尽管如此，在普遍的科学理论的那种全面包容性的未来任务能够得到把握之前，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这样的一种具体问题应该在接下来成为研究的对象。


  这里我们想预先给出关于科学和科学理论的一些普遍性的勾勒，为的是让这一研究的目标和本己特征随时都能当前显现。


  科学是一种通过有秩序的和有根据的原理而达成的理论知识的关联。知识被下放到诸判断中了；这些判断是真的，它们有效。尽管严格说来，并不是判断行为——亦即具体的研究者在获取知识的活动中所做的那种行为——有效，而是判断的意义（Sinn）有效，亦即其意谓内容（Gehalt）有效。每一种科学，在其完善之理念中想来，都是由有效着的意义所构成的一种自在地持存着的关联。那些个别的、具体的科学，作为在时间上被规定了的文化事实，是永不完善的，而是始终处于真理之发现的半路上。


  知识在具体科学中得以被发现的那种方法和方式，亦即，研究方法，是通过相关科学的对象和那种视角（该科学正是在这种视角中观察其对象的）而得到规定的。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是凭借着某些基本概念来展开工作的，科学理论也就必须要对这些基本概念的逻辑结构予以思考。科学理论的提问是从具体科学而来进入到逻辑的最终的基本要素之领域亦即范畴之领域中去的。在具体科学的研究者那里，这些科学理论的研究会轻易地唤起这样一种印象，即让人感到某种自明性并因而感到某种无益性。但是，只是当他期待着从这些研究（这些研究所效力的是他的具体科学领域）中获得新的实质性的东西时，事情才会是这个样子。科学理论研究当然不能带来新的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它运行在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因而，对于具体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且仅仅在于这样一种可能：他忘记了自己乃是一位具体科学的研究者——他哲学地思考着。


  对具体科学之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的突出强调因而是作为科学理论的逻辑学的一种事务。但逻辑学这种科学理论并不能在接下来的探讨中得到全幅展开；接下来的工作不如说是选择某种具体的范畴（逻辑的基本要素）亦即“时间概念”并对其结构予以澄清。最终显示出来的是，这里将会有一个中心概念被置为疑难问题，从对此问题的解决而来，运用着该中心概念的那些具体科学的逻辑性的整体特征也就必然得到了照亮。现在的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才能够最为可靠地通达对历史科学之时间概念的逻辑结构的认识。当我们谈论这种时间概念的某种特别的逻辑结构时，我们就是想要以此意指下述事情，即，时间概念的内容是以特有的方式而被那些十分明确的终极性的范畴要素所规定的。现在应该得到突显的是把“时间一般”这一概念规定为“历史时间”概念的那种规定。这种规定是通过下述方式而被给予的，即，历史科学是相应于其任务而运用时间概念的。我们因而将能够从时间概念在历史科学中的功用中解读出历史的时间概念的结构；反过来说，这种特有的功用也必然可以从历史科学的目标而来得到理解。因此，为了解决我们的任务，即为了澄清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的逻辑特征，我们所要经行的道路就是，从历史科学的目标而来，经过由此而出现的时间概念之功用，抵达时间概念之结构；并且这一问题还可以简要地表述为：为了能够作为时间概念运作起来并相应于历史科学之目标，历史科学的时间概念必须具有何种结构？这因而绝不意味着是预设了和探讨了历史科学的某种哲学性的理论，也不是在问时间概念的何种结构适宜于历史科学，而是说，我们要从作为事实的历史科学出发，对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的那种事实性的功用展开研究并由此而对其逻辑结构予以规定。倘若我们解决了上述这一任务，并且假如我们认识到历史科学的时间概念乃是其中心概念中的一种，那就很有可能做到，去对历史（作为科学的历史）的逻辑结构的普遍性东西作出澄清。


  历史科学之时间概念的结构的特性将无疑会愈发清晰地显露出来，倘若它能够与时间的另一种类型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话。为了使之得以可能，我们就应该在完成我们本己的任务之前，先对自然科学——更确切地说，物理学——中的时间概念进行一种简要的特性刻划。着眼于物理学的时间概念，我们也以同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在历史科学的时间概念那里所做的事情那样——提出问题并且问道：为了能够作为时间概念运作起来并相应于物理学之目标，物理学的时间概念必须具有何种结构？


   



  
I


   



  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因而就是，去对作为科学的物理学的目标进行澄清。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途径在于，我们去把物理学的基本趋势予以突显，而在物理学的从伽利略直至当前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基本趋势是愈发地明显了。


  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自然哲学1所试图研究的是在直接的实际性中涌现出来的诸现象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这些现象的隐秘原因。与这种对自然的形而上学沉思相比，伽利略的科学在方法上意谓着某种根本全新的东西。这种科学试图通过定律以及研究它如何获得定律来掌控现象的多样性，这是它所特有的新的功绩。因为从这种认识定律的方法而来，物理学的基本趋势可以最清楚地被看到，故这种方法就可以在一种经典的例子中得到阐明，也就是说，可以在伽利略所发现的落体定律中得到阐明。在落体问题上，古代的自然考察是这样处理的：它是试图通过对落体现象中的个别情形的考察来查明一切落体现象所普遍共有的东西，以便由此而来推断出落体的本质。伽利略并不是从对个别落体现象的观察入手的，而是开始于一个普遍的假定（假设），亦即：物体，倘若其支撑物被去除掉，它会这样落下，即，它的速度会以和时间成比例的方式增加（v = g · t），也就是说，物体是在一种均匀的、加速度的运动中下落的。开始的速度为0，最后的速度是v = g · t。若我们把中间的速度取为· t，我们就有了一种均匀的运动；对于这一运动而言，“s = c · t”这一定义性的基本公式意味着：距离等同于速度和时间的乘积。在我们所说的情形中，c = · t；把这个值代入前述最后那个公式中，就会得出s = · t2。伽利略在具体情形中对这个方程式加以检验，而且具体情形也验证了这个方程式。因而之前那个假设就是有效的，由此而来，那种先是纯粹演绎出来、随后在实验中被验证的定律就被获得了。我们特意地把整个思想进程更详细地展示出来，为的是揭示出，在这整个思考中，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谈到这种或那种特定的物体，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讲到这种或那种时间延续，也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论及这种或那种下落空间。“v = g · t”这一假设——这一假设随后通过从验证性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而成为定律——是一种关于物体一般的普遍假设。


  在这个新的方法中因而就存在着一种二重性的特性：1. 它建立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可以使某个领域的现象——在此就是运动现象——得到普遍把握。2. 这个假设绝不是设定了一种隐秘的质并视之为解释诸现象的原因，而是包含了这样一些关系，即存在于被理想地思考的现象要素之间的、可以数学性地把握亦即可测量的那些关系。这种提问的方式，伽利略所首度自觉地应用的这种提问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获得了对物理学的那些具体分科的统治权（机械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在这每一个领域中，物理学都力求获得方程式，正是在这些方程式中，与相应领域中的事情进程有关的那些最普遍的规则性的关系才被记录下来了。


  但是现代物理学并不是始终逗留在这个层面上的。它已经发现了基本定律，这些定律一方面允许声学和热学被包含在机械力学之中，另一方面又允许光学和磁学以及放射热能理论被包含在电学之中。如此，物理学的林林总总的具体领域在今天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机械力学和电动力学，或者——如同另一种说法——可以说：物质（Materie）的物理学和以太的物理学。尽管现在在机械力学的和电动力学的“世界观”（！）之间也爆发了如此剧烈的斗争，但这两种领域——如同普朗克所说的那样——“长远看来根本不能清楚区分”2。“机械力学为了达成其奠基，在原则上仅仅需要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以及运动着的东西的概念，对于这种运动着的东西，人们可以称之为实体也可以称之为事态。但上述这些概念也是电动力学所不能缺乏的。一种被适宜地普遍化了的机械力学因而也是能够很好地包容电动力学的；并且事实上也有很多迹象暗示着，这两种现在已经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最终将会统合成一种唯一的、普遍的动力学”3。


  作为科学的物理学的目标因而就需要得到突显；物理学的目标是物理性的世界图景的统一性，是要把一切现象都归因到那些从属于一种普遍动力学的、可以在数学上得到确定的基本规则中去，归因到属于某种待定之质量的那些运动定律中去。由于我们现在知道了物理学的目标，第二个问题就可以提出来了：这种科学中的时间概念具有何种功用？


  我们现在可以简要地这样说，物理学的对象是运动的规律性。运动是在时间中进行的。那么这说的是什么？“在时间中”的这个“在之中”具有一种空间性的意谓；但时间显然不是什么空间性的东西，人们却还是始终把空间与时间加以对照。但同样可以看到，运动和时间是以某种方式关联在一起的。伽利略在他的《对话》4中的一个地方曾经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时间概念与运动概念的一种亲缘性”。“因为正如运动的一式性是通过时间的同等性和空间的同等性而得到规定和理解的……，如此，我们也能通过时间之诸部分的这种同等性来把这种速度之增加（加速度）理解为以简单方式所实现的东西”5。显然，在运动和时间的关系问题上，所涉及的乃是借助于时间来对运动进行的测量。这种测量作为量的规定乃是数学之事务。理论性的亦即数学性的物理学构成了实验性的物理学的基础。因而，倘若我们想要获得运动和时间的精确概念，我们就必须在它们的数学形态中来考察它们。


  空间中的一个物质性的点的位置是通过它与之叠合的那个空间点（Raumpunkt）而得到规定的。我们想到，除了物质性的点（它的位置是应该得到规定的）之外，空间乃是空的。但空间又是无限的，每一个空间点与其他的每一个空间点都是等值的，同样地，每一个方向与其他的每一个方式都是等值的。对于物质性的点而言，若没有这样一种点——正是通过关系于这个点，物质性的点的位置才可得到规定——则对它的一种位置规定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基准点必须始终都已被预设了。一切的位置规定都是相对于它而有效的，因而也就永远不是绝对的。位置规定是下述方式随后发生的，即，我们在思想中通过那个基准点而设置了三条相互垂直的直线——x轴，y轴，z轴。P点的位置现在是通过与坐标轴的距离而得到规定的，是通过x、y、z的坐标而得到规定的。我们想到，P点是位于一种空间曲线上的。我们现在是在它的运动中来观察它的，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它的那些位置，研究它们是如何在时间中相继的。对于每一秒而言（我们是从钟表上读出它的），我们是能够实行三种测量的，也就是说，能够给出x、y、z这三个确定的值，正是这些值规定了P点之相对于时间t的位置；x、y、z在它们的取值当中因而也就取决于t的每一个值，也就是说，它们乃是时间的函数［x = x (t); y = y (t); z = z (t)］。若时间t的值是以一个无限小的值而发生变化，则坐标的值也会发生变化。若我们把一切可能的、相继的值都代入t，则坐标作为t的持续函数就会给出P点的所有在时间中相继的位置的整体（Inbegriff）。所有位置的这一整体，我们称之为运动。


  “若我们想要描述一个物质性的点的运动”，爱因斯坦说，“我们就给出它的在时间函数中的坐标的值”6。


  运动理论的所有进一步的基本概念，如速度、一式性运动、加速度以及不规律运动等，都是通过时间值和空间值之间的某种关系而得到规定的。被规定之现象的那些感性的—直观的性质被去掉了，被完全提升到数学性的东西中去了。


  运动作为物理学的对象因而是借助于时间而得到测量的。时间之功用就在于，使测量得以可能。由于对物理学中的运动的考察一向是着眼于可测量性而展开的，运动就绝非只是被偶然地带到了与时间的关系中以至于竟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物理学知识，在这些知识中时间本身竟是被排除掉了的；我们倒应看到，正如之前的运动方程式所已揭示的那样，时间构成了运动之定义中的一种必然的要素。与时间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运动首先是可以在数学上和物理学上得到理解的。由于时间被认为是物理学对象亦即运动的数学上的可规定性之可能性条件，所以我们就能直接回答那个最后的问题了，它所问的是时间概念的结构。在“x = x (t), y = y (t), z = z (t)”这些运动方程式中，时间被预设为独立的变值，更确切地说，它是持续变化的，亦即，不带跳跃地始终以同一种方式从一个点向前流到另一个点。时间表现了一种单纯定向的序列，在这个序列中，每一个时间点都只是通过它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从起始点而来被测量的）而得到区分的。这一个时间点与先行的那个时间点就这样且只能这样区分开来，即它乃是那个后继的时间点，由此，测量时间将是可能的，并且对运动的测量也因此而是可能的。只要时间被测量了——并且只有作为可测量的和有待测量的时间，它才会在物理学中拥有一种有意义的功用——我们也就规定了一个“如此多”。对这个“如此多”的这种指示把直到那时所流逝的时间点给聚合为一体了。我们仿佛是在时间刻度中做了一种切割，由此我们摧毁了本真的、处于流动之中的时间，使之凝固了。这种流动凝固了，变成了平面，并且只有作为平面它才是可测量的。时间变成了一种同质性的位置秩序，变成了刻度，变成了参数。


  在我们结束对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的考察之前，还有一种异议必须得到注意。人们可能会就此指出，在迄今所说的东西中，物理学的那种最时髦的理论亦即“相对论”并没有被考虑到。从相对论中所形成的那种对时间的理解“在勇敢上可能超越了在迄今为止的思辨自然研究甚至是哲学认识论上所成就的一切东西”7。


  然而，下述事情多半被忽视了：作为一种物理学的理论，相对论所探讨的是时间测量问题，而不是时间本身。时间概念始终未被相对论所触动；事实上它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证实了那种东西，即那种此前作为自然科学之时间概念的特质而得到突显的东西，也就是那种同质性的、可以在量上被规定的特征。物理学时间概念的这种数学特征并不能获得比下述表达更为清晰的表达：它是在三维空间之外作为第四种维度而被建立起来的，它和三维空间一起是通过那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亦即多于三维的几何学而得到研究的。


  倘若我们现在想要进而去展示历史科学中时间概念的结构，则看上去首先就有这样一个合理的质疑，即，这里究竟还能否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对于历史科学而言，时间仿佛是一种位置秩序，伴随着与这种位置秩序的关联，诸事件就获得了它们的被指定的时间位置，并且由此就被历史学地确定了。M. 弗里显森-科勒最近写道，“在某种情况下，时间之确定……足以从一个按照自然科学原理而形成的概念中造就出一种历史学的东西”8。如此，“公元750年富尔达的饥荒”9这一概念就表明了某种十分独特的事件并因而10是一种历史学的概念。


  我们在此面临着一种抉择：我们要么是认为在上述概念那里不存在任何历史学概念，只要我们看不出来，从一种普遍概念而来的这种单纯的时间规定为何应被弄成一种历史学的概念，因为物理学中的运动进程也仍然是在时间上被规定的，——我们要么是在上述概念那里看到了一种真切的历史学概念。但要是后一种情形的话，在上述概念中可被发现的那种时间规定就是一种完全特有的时间规定了，它只有从历史科学的本质而来才能得到理解。


  我们至少弄清了下述事情：在历史科学的时间概念中隐藏着一个疑难问题。我们对历史学的时间概念之结构的追问因而是有意义的和合理的。对于这一结构，我们只能依照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之功用才能解读出它来，反过来说，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之功用又只有从历史科学的目标和对象而来才能得到理解。


   



  
II


   



  在历史科学那里，那条道路，从历史科学之目标进展到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之功用并由此而推进到这种时间概念之结构的那条道路，或许看上去像是一条弯路。在历史科学中也的确是可以更为简易和更为迅速地达到目标的，我们想到，在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中是存在着一种特别的辅助学科的，它所特地从事的就是历史科学中的时间规定，此即：历史学的年代学。在此，历史学之时间概念的那种特性想必是直接达乎光亮了。但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这条直路呢，此中缘由只有在结尾处才能得到解释。那时，下述问题也就必然可以得到理解了：年代学中是否有什么东西能使得历史学的时间概念成为那种独一无二的本质性要素。我们因而要踏上之前已经指明的那条道路，并首先尝试着针对历史科学之目标去做出某种澄清。


  我们在此立即会碰到一种困难，因为在历史科学的目标和对象问题上，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因而在这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是，不对定论性和完备性提出什么要求。但是，假如我们只是把历史科学之时间概念中的那些要素——正是这些要素使得时间概念在历史科学中的功用得以被理解——加以逐一列举的话，这也不会对我们的真正问题构成危害。


  历史科学的对象是人，但不是作为生物学客体的人，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人：通过其精神的和形体的成就，文化的理念得以实现。存在于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之中的这种文化创造是在时间中运行的，它经历了一种发展，它从属于那些至为繁复的革新与回构（Um- und Rückbildungen）11，它采纳了过去的东西，为的是进一步予以加工或与之相抗争。人的这种文化创造是内在于同样是由人所创造的协会和组织（国家）之中的，是与之结合在一起的，说到底，它乃是人之精神的客观化12。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在时间之流逝中实现着的精神的客观化，但不是存在于其每一次的完整性中的那种客观化——仿佛历史学家是想要把一切在时间中发生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似的；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诚如人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仅仅是有历史学效应的东西。曾经作出这一规定的埃德瓦德·梅耶尔，对之亦有正确的补充和阐明：“这种选择所依据的乃是历史学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当前依照着某种效果而有的，是依照着发展的一种成果而有的，……”13。


  但一种兴趣必然始终是从一种观点而来得到规定的，必然始终是通过一种规范而得到引导的。从被给予的丰富性中而来的那种历史学的选择因而是奠基于一种价值关系之上的。历史科学的目标因而就在于，在其通过关系于文化价值而变得可理解的那种独特性和唯一性中去呈现人之生活的那些客观化成果的效应关联和发展关联。但这仍然没有触及每一种历史学对象的最为本质性的特征。历史学的对象作为历史的东西始终是过去了的，严格说来，它不再实存了。从我们的角度看来，过去的东西不仅仅是不再存在（ist），它也是一种不同的东西（es war auch ein Anderes）14，不同于我们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关联15在当前之所是。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时间在历史中具有一种十分源始的意义。相对于一种当前而言的过去时间的这种质的不同性根本地挤迫着进入了意识之中，历史学的意义正是在这里才被唤醒了。只要历史学的过去始终是一种相比于人之生活的客观化的不同性，而且只要我们本身始终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客观化之中并且创造着这些客观化，则那种可能性，去理解过去的那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因为过去并不能是什么不可比较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在历史学家和他的对象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鸿沟。倘若他想表述这条鸿沟，他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拥有他面前的那种对象。因而就有必要去克服时间，穿越时间之鸿沟，从当前进入过去并适应于兹。在历史科学之目标和其对象中必然随之产生了对时间予以克服和对过去予以呈现的这样一种要求，但这种要求就其自身而言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是可能的，即，时间本身在此已然以某种方式在运作了。约翰·鲍狄努斯16（1607）在其“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一书中曾经专辟一章探讨时间。其中有这样一句话：qui sine ratione temporum ［der Plural ist bemerkenswert］ historias intelligere se posse putant, perinde falluntur, ut is labyrinthi errores evadere sine duce velint［谁若是认为他们不要时间之根据就能自己认识历史（这个复数形式是值得注意的17），那他们就错了，这种错误就好像是，想要无需引导就能够规避迷宫之歧途］18。


  倘若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上（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论，历史科学才获得了通向过去的通道，才呈现了那种历史的东西），则在对时间的克服（这种克服是历史科学所必需的）中，我们就将能够至为可靠地研究时间之功用了。去对内在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中的时间之功用予以淋漓尽致的追究，去对它的基本概念与主导概念之间的种种关系予以揭示，这将会使我们偏离主题太远。毋宁是，只有那些特别地跃入眼帘的、揭示着时间概念之功用的概念和历史科学方法的施行方式才应得到特性规定。这样可以获得一种至少是充分的要素来对时间概念之结构进行分析。


  历史科学的第一种奠基性的任务在于，它必须根本地把它所要描述的那些事件进程的事实性首先确立起来。道森指出，“或许，我们的科学中的那种批判学派的最大功绩（至少从方法的角度来看是最有意义的功绩）就在于，贯彻了那种那种洞见，即，我们研究的基础乃是对我们所汲取的那些‘来源’的检验19。历史与过去的关系因而就被置于可以科学地加以测量的那个点之上了”20。


  这种“来源”因而使得通达历史实际性的那种科学的通道得以可能。正是从这种来源而来，那种实际性才首先被建立起来了。但这又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是可能的，即，来源在其价值中被确保为来源了，也就是说，它的真实性被证实了。这是通过批判而发生的。举例说来，一种文书的真实性是应该得到证实的。这种证实工作或可通过寻求达成对“文书处特征”的决断而得以进行。“一个井然有序地运作着的文书处所开出的文书证明，将会在自身中承载着特定时间的特定标志。特定时间中的所有这些标志的整体就构成了文书处特征”21。


  但是，对文书处特征的检证，亦即那种古文书学的批判审查（diplomatische Kritik），必须通过法律历史的和一般历史的批判审查来加以补充，这也就是说，文书必须要与时间中的那些法律性的和一般文化性的关系相比较，文书也应是归属于时间之中的。例如，通过指出其中一些所谓的教皇函件中的年代错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22就被证明是伪造的了。我们知道，教皇格里高利一世23是第一位在其函件的开头使用“servus servorum Dei”［天主的众仆之仆］这一称号的教皇。但在上述“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函件中却可以看到更早的一些教皇已经这样自称了。我们还知道，四世纪末期之前的教皇们是不会按照罗马执政官的名字来注明其函件的年代日期的；但在上述“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函件中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其中的那些所谓来自于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令预设了一些后来才有的教会法规的情形。这种批判审查因而揭示出，在正式的和实质的方面看来，这些函件根本没有承载它们本应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时间的印记，而是承载了后来的时间的印记。一种“来源”要具有科学上的可应用性，它的出现时间就必须是确定的；因为它作为证据的价值就取决于，它在时间上距离它所要证实的那种历史学事实有多远。“最普遍的手段是比较研究，即要去研究一下，我们所说的那一来源在形式、风格、内容上——简而言之，在其整个特征上——首先相应于哪一个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在其全部的作品和表现中承载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时代之特征的特征，而对于这种特征，我们或许是能够认识的。”24就文字性的来源而言，首要的是作品和语言，它们是“时代精神的最灵活的表达”，是它们使得我们能够做出一种时间规定。


  时间概念在历史学方法的第二种主要任务中发挥了同样本质性的作用：它突显了那些首先只是被个别地确认的事实之间的关联。这里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些个别事实的指向那种关联的意谓中正确地理解这些个别事实，也就是说，要去正确地阐明“来源”的那种事质性的意谓内容。


  特洛尔奇25新近所作的那部奥古斯丁研究26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可借此说明历史中的时间概念的广泛功用。特洛尔奇揭示出，奥古斯丁“事实上是基督教古典时期的终结和圆美完成，是基督教古典时期最后的和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基督教古典时期的教会实践家和民众领袖。他必须首先由此而来得到理解”27。另一方面，着眼于奥古斯丁的决定性意义，特洛尔奇对基督教古典时期的特性作出了规定。也正是这种特性规定使得他能够把基督教历史的第二时期与第一时期区分开来。对于这两个伟大时期的种种区分，特洛尔奇写道：“它们必然是按照基督教教会对于当时的普遍的文化境况的归属性而被造就的”28。


  这些例子或许已足以去对历史时间概念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立即作出说明。历史的诸时间是在质上彼此区分的。一个时代的那些“主导性的趋势”（兰克），对于这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区分而言，乃是决定性的。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因而完全不具有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的那种同质性特征。历史学的时间也就不能用数学的方式通过一个序列而得到表达，因为对于历史学的时间而言，并不存在着这样的定律，即规定了诸时间如何彼此相继的定律。物理学时间的那些瞬间只是通过它们在序列中的位置的不同才彼此区分开来的。历史学的时间诚然也是彼此相继的——否则的话它们就根本不是时间了——但是，在它们的内容性的结构中，它们每一个都是29另一个。历史学时间概念的那种质的东西所意指的仅仅是稠密化——结晶化——一种在历史中被给予的生活的客观化。历史科学因而不是凭借量来展开工作的。但是那些历史事件的年份数字是些别的什么东西吗？在“公元750年富尔达的饥荒”这一概念中，历史学家是不能用“750”这个数字本身来开启什么的；作为量的这个数字并不能使他感到有兴趣，这个数字作为一个要素，作为一个在从1到无限的数字序列中具有其特定位置的要素，作为一个或许可以被“50”所划分的要素，作为一个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要素，是不能令他有兴趣的。对于“750”这个数字以及其他的每一个历史年份数字而言，只有着眼于那种在内容上具有历史学意义的东西，它们才在历史科学中具有意义和价值。“Trecento”［十三］和“Quattrocento”［十四］并非只是量的概念30。在物理学中对“何时”的追问和在历史中对“何时”的追问，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物理学中，我问道，阿特伍德落体机器（Atwoodsche Fallmaschine）31上的平衡重块是在什么时候抵达了刻度上的一个特定位置？我问的是“何时”，亦即，在秒摆摆动多少次之后。若我追问的是一个历史学事件的“何时”，则我就是在问它在质的、历史学的关联中的位置32，而不是问一种“多少”。但是历史学家有时也的确会提出关于“多少”的问题。今后的战争史也肯定会有兴趣去追问，为了把我方攻势从卡巴森山脉一路呈现到俄罗斯—波兰的堡垒方阵面前，马肯森33的军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种量的规定——大约12周——本身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而是，只有当它让我们由此理解了我们的同盟国军队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和整个行动的目标准确性并且另一方面让我们从中判断出了俄国军队的抵抗力，它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年代数字是合适的数字标志，然而就其自身来看它们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每一个数而言，只要人们移动计数的开端，都可以有另一个数与之等价。但是这种时间计数的开端恰恰揭示出，它所开始的始终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罗马城的建立，基督的诞生，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迁徙）。


  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学的年代学因而只是着眼于时间计数之开端才对历史学时间概念理论是有意义的。例如，有研究指出，基督徒们起初是不满意把一年的开端定为1月1日这种做法的，“因为这个日期和基督教完全没有任何关系”34。教会因而把纪念耶稣受割礼的节日改到1月1日这一天35，以便给它一种宗教的意谓。一年的开端之日一向都是在那些重要的节日——复活节、圣诞节——的基础上得到确定的。这揭示出，那种根本地依照数字性的东西和各种计数——它们所关乎的乃是历史科学中的时间——而显现出来的东西，是通过对计数之开端予以确定的那种方式而在质的意义上被规定的。人们可以说，历史学的概念构成的原理甚至在日历计数的开端处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价值关系36。


  对历史科学时间概念之基础性意义的认识以及对这种时间概念与物理学时间概念的那种完全异质性的认识，将使得下述事情得以可能：去进一步地对历史科学的那种本真的特征予以科学理论性的钻研，并且，去在理论上把历史科学奠定为一种源始的、不可还原到其他科学中去的精神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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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道路——而非著作”，这是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去世前几天1为他的最终审定版2全集在标题页上亲笔写下的主导箴言。此前，同年二月，海德格尔已在标题页的另一面上为其夫人艾尔弗莉德·海德格尔（婚前姓“佩蒂”）写下了一段献辞：感谢“漫长道路上您所给予的迫切支援”，这种“支援”始于1915年的婚约并且持续了逾60年之久。本书提供了对此标题页、箴言以及献辞的摹本。


  马丁·海德格尔曾有意为全集撰写一篇前言并将其放置到全集第一卷之前，以阐明他本人所筹划并开启的这一全集的任务与意义。但突如其来的死亡使得他不再有时间来实现他的这一意图。这位哲人在其尘世生活的最后几天里清晰地感觉到了死亡的征兆。他因而写下了主导箴言以取代那篇将永远滞留在准备中的前言。


  在他遗留下来的为准备那篇前言而做的一些笔记中，有两处写在不同纸张上的文本可以与大家分享，它们为全集之主导箴言做出了诠释：


   



  全集应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揭示出一种“在路上”，这种“在路上”运作于一种道路域中，这种道路域归属于具有多种意义的存在问题的那种自行变化着的发问活动。全集应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引导：去接受问题、去随之一道发问，而且首先就要更具探问精神地发问。更具探问精神地发问——这叫做，实施返回之步伐；返回到那种“扣留”之前去；返回到那种命名着的道说中去（作为思想之道路特性的“返回”，而不是时间的—历史学的返回）。


  关键在于唤醒那种争辩，对思想之实事（思想乃是与存在[作为在场状态]的关联；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νοεῑν[思想]，λόγος[逻各斯]）问题的争辩，而无关乎对作者意见的告知，也无关乎对作者立场的表明，并且也与那种做法无关，即，把作者的观点编排到其他的可以用历史学的方式得到确定的哲学观点所构成的那种序列中去。这类做法当然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这个信息时代），但是，对于要准备一种探问着的通道以通向思想之事情的那种工作而言，上述做法毫无意义。


   



  第二处文本是这样写的：


   



  全集卷帙之繁多只不过是证明了“存在问题”的那种持存着的成问题性，并且为自检和反省给出了多种多样的动机。在全集中所积聚的那种努力，就它那方面而言，始终只是那个开端——那个愈发遥远地避开我们的开端：“无蔽”的那种自持着的抑制——的一种微弱的反响。“无蔽”在某种方式上是显明的，并且始终是被经验了的；但它所特有的东西在开端中却始终必然是未被思的，这一事态把一种特有的克制托付给了一切后至的思想。想要把开端性的众所周知的东西改造成一种被认清了的东西，这种想法，乃是蒙蔽。


   



  
II


   



  这部《早期著作集》是最终审定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一卷。较之1972年出版的单行本《早期著作集》，全集版第一卷增加了海德格尔青年时期的七篇文章。这一卷从现在起就完整地包括了马丁·海德格尔早期（从1912年到1916年）所发表的全部作品3。在那两篇最早的论文——《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1912）和《逻辑学的新研究》（1912）——发表时，海德格尔还是一位大学生，一年之后他才被授予博士学位（1913年）。其余那五篇新被选入的短篇作品是书评（1913-1914）。那两篇较大的论文和那三篇较长的书评，在主题上是切近于随后的那些研究的；那两篇较大的论文和那篇最详细的书评被海德格尔在其博士论文、教授资格论文以及教职试讲中所引用。


  在马丁·海德格尔的私人参考藏书中，其博士论文、教授资格论文以及教职试讲都有一份作者自用样本。与后来的相应作品相比，它们除了有很少的边注外，没有其他区别。从字迹和它们的内容来判断，这些边注写于这些作品发表后的随后几年中。如同全集第一部分的每一卷一样，这些边注都作为脚注而被刊印出来了，并且，为了与通常为文本注释所配备的那些符号相区别，它们是用小写字母来表示的4。


  《早期著作集》中的引文数量非常多，对全部引文的检查以及对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的修订和扩充，要归功于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先生。对于全集的编辑，马丁·海德格尔有一个普遍的指示，即全集所有卷次都不应附上任何索引，而第一卷之所以与此相反地附有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有其特殊原因，因为这些索引是有来历的。教授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在1916年出版时就配有作者本人所制订的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当马丁·海德格尔决定把他的博士论文、教授资格论文以及教职试讲都合并到1972年的单行本《早期著作集》中时，他曾委托我（我也是单行本的编者）把他既有的教授资格论文的索引进行扩充，使之也包含其他两部著述，这就使得单行本《早期著作集》在出版时附上了人名和术语这两个索引。全集版《早期著作集》在增加了前述七篇文章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增订任务，即，在保持索引的那种源始的、由马丁·海德格尔本人所确立的特征的前提下来扩充既有索引。


  在书中页侧所使用的那些符号（也可以叫做页边码），它们所关涉的是1972年出版的单行本《早期著作集》的页码5。


  在目录中以圆括号括起来的年份数字指示的是作品的形成日期。


  关于海德格尔全集的那种特性，即为何做成最终审定版而不是历史批判版，可参见全集第五卷《林中路》后记的说明。


  我要衷心感谢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先生和克劳斯·瑙伊格鲍尔先生，感谢他们所做出的谨慎细致的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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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7月于弗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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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本书记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最初努力。在这些最初的探索中，对“有效性”、“形式化”、“存在者之存在”、“语言与存在”、“同一与差异”、“意义”等问题的思考将一直延展到海德格尔此后的思想道路上去甚至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本书因而可以说为下面这句话提供了一种丰富的见证：“来源始终是未来”1。


  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1915年，当海德格尔在撰写教授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的第二部分即“意谓理论”时，他并不知道邓·司各脱并非《论意谓形式》（《思辨语法》）的真正作者。这在当时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人们都普遍认为这是邓·司各脱的作品。直到1922年德国学者马丁·格拉布曼（Martin Grabmann）发现原作，才逐渐考证出该书乃是由中世纪另一位不知名的学者托马斯·埃尔福尔特（Thomas von Erfurt）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1300-1310年间。但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位原作者的生平仍然近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来自埃尔福尔特（今天德国境内的一个城市），很有可能是在巴黎大学接受了教育并在那里任教。格拉布曼在1926年的研究中以进一步的证据指出，此书著作权的混淆早在十五世纪前期就已出现。因此，从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意谓理论”这一部分的探讨工作存有严重问题（“范畴学说”部分不存在此问题，该处所涉及文本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即它事实上是在探讨一部“伪作”。但另一方面，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这种材料性错误却也不能作为充足根据来径直否定和取消掉既有工作的意义。这是因为：首先，从文本可以看出，埃尔福尔特所持有的这种“思辨语法”深受司各脱哲学的影响（例如标志性的“一义性”问题和“意向性”问题），或至少可以说，这种思辨语法理论是“司各脱主义”在中世纪语法理论中的一种“效应”或“应用”，海德格尔在这里虽然探讨的是司各脱的伪作，但就其探讨工作的实质意义而言，却并未出现南辕北辙之局面，他终归是在和某种司各脱主义的哲学进行对话，终竟是在对司各脱主义的基本义理进行沉思。事实上，海德格尔在“意谓理论”部分的探讨也是多有引用《牛津评注》等书的文本来做参照的。其次，虽然他在“意谓理论”部分的探讨工作存在材料选择上的问题，但这些探讨工作本身对于理解海德格尔自身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形式问题”和“语言问题”）也仍是有其意义的，此理易明，此不赘言。


  本书由张柯和马小虎共同从德文全集版第一卷译出：马小虎翻译了博士论文《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其余文本皆由张柯翻译。二人对译文进行了自校和互校。张柯对全书进行了最后统校。书中部分拉丁文译文参考相应译本做了校对，主要是参照埃尔福尔特《论意谓形式》（De modis significandi）的德译本（Abhandlung über die bedeutsamen Verhaltensweisen der Sprache, übersetzt von Stephan Grotz, Grüner 1998）进行了校对。邓·司各脱的思想文本向来以精深艰涩著称，而对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文本的理解和“转渡”也并非易事（他对逻辑学的探讨、对心理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中世纪哲学的“当前化”思考都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复杂性），整体看来，这就对本书的翻译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此外，在那些关键的但又具有丰富含义的概念面前（如“Bedeutung”、“ens”、“Einheit”、“Wirklichkeit”等），译名之裁定的难度也时常突显出来；但反过来说，由于某些概念本身就运作在多重含义之中，若为之选中一个译名来贯彻始终，也许并非适宜做法，我们因而有时会给出不同译名来顺应不同语境，相关解释已在译注中给出，还请读者明察。本书译文虽然经过认真检查和校对，但限于译者现有的学识水平，仍很有可能出现理解偏差和翻译错误，还望读者诸君能够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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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


  



  
     1 布吕纳蒂耶（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年），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布吕纳蒂耶在十九世纪后二十年的欧洲文学批评界享有很高声望；当其在晚年皈依天主教后，他的主要努力就转向了对天主教信仰的捍卫并试图证明，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天主教信仰并不冲突，反倒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思想本身就保藏着天主教信仰的种子。——译注

  


  
     2 布吕纳蒂耶：《在信仰之路上：第一步，实证主义的运用》，巴黎，1910年，第8版，第25页注释。——原注

  


  
     3 铅是一种很重的金属。这句话乃是意指，那种认为实在性乃是不言自明、不成其为问题的观点，虽然是一种臆想，但在现实中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译注

  


  
     4 此句意指：尽管人们对“实在”的理解和规定纷繁多变，但却异中有同。——译注

  


  
     5 参看Fr. 克里姆克：《一元论和它的哲学基础》，弗莱堡，1911年，第382页以下。这部著作的标题很难令人预想到其中所探讨的大量观念，在此书第4卷即第371-533页中，它探讨了——当然是在认识论的一元论的视角下——意识主义和现象主义这些思想流派，而这些流派也是我们要在接下来予以考察的。——原注

  


  
     6 “……主要问题始终在于，没有一切经验，知性和理性能够认识什么、能够认识多少……”，《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莱比锡，第1版前言，第XVII页。此外，关于这个先验的主要问题的三个部分，参看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莱比锡，第57页以下。屈尔佩正确地注意到，康德虽然对“界限之逾越”有如此剧烈的警告，但他并不忠实于自己，恰恰是他使得一种“科学一般”（Wissenschaft überhaupt）的理论从形式科学的那种理论中产生了。——原注

  


  
     7 此词在德语日常语用中另有“在攀登高山时迷路”之意，此处似乎有此双关语义。——译注

  


  
     8 亦可译为“观念论”。——译注

  


  
     9 参看《哲学年鉴》，第23卷，1910年，第2期，第161-182页：E. 瓦尔茨：《大卫·休谟与实证主义和唯名论》。 ——原注

  


  
     10 “意识主义”（Konszientialismus）这种哲学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仅仅作为意识的内容而实际存在的，也就是说，实际性被限定为在意识中被给予的东西了。——译注

  


  
     11 “现象主义”（Phänomenalismus）这种哲学理论认为，我们只能依照于对象如何向我们显现的方式来认识对象，而不能依照于它自身如何存在的方式来认识它。感觉或经验的对象只是一种不可知的“物自身”的显现方式。——译注

  


  
     12 A. 鲁格：《“在那两座钟塔之下”——记博洛尼亚的哲学家大会》，载《工作日》，第99期，1911年。——原注

  


  
     13 我们接下来将会如此标引屈尔佩的下述著作：《伊曼纽尔·康德》（莱比锡，1908年，第2版），简称《康德》；《哲学导论》（莱比锡，1910年，第5版），简称《导论》；《认识论与自然科学》（莱比锡，1910年），简称《认识论》；《德国当前之哲学》（莱比锡，1911年，第5版），简称《哲学》。——原注

  


  
     14 这种哲学理论认为，“本己自我”是唯一实存的东西，外在世界的一切对象包括与本己自我不同的其他一切自我都只是本己自我的意识内容或表象。——译注

  


  
     15 德文词“Bewußtsein”（意识）的构词中本身就包含着“sein”（是/存在），其字面意可勉强理解为“被意识”或“（被）意识之存在”。——译注

  


  
     16 这种哲学理论认为，事物只有作为意识的现象才是可理解的，经验概念因而只具有一种描述性的规定。——译注

  


  
     17 《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思考，按照费力最小原则》，柏林，1903年；《纯粹经验批判》，莱比锡，1907年，第2版；《人的世界概念》，莱比锡，1905年，第2版。——原注

  


  
     18 屈尔佩对其思想进行了一种深刻批判，参看《哲学》，第23页以下。克里姆克的相关批判则参看《一元论和它的哲学基础》，第416页以下。——原注

  


  
     19 参看屈尔佩：《导论》，第149页以下。克里姆克对此亦有一种概括性的表述，参看《一元论和它的哲学基础》，第431-451页。——原注

  


  
     20 屈尔佩区分了逻辑的、经验的、形式的、目的论的以及发生学的论证。——原注

  


  
     21 “Wirklichkeit”是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不仅在谢林和黑格尔哲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德国哲学（如洛采和屈尔佩的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对早期海德格尔的问题思路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其在德国哲学中的含义而言，它不仅仅指客观实在性，而且也指那种超越的真实（例如逻辑中的真实）。既有汉译多将其译为“现实”或“现实性”，就义理而言并无不妥，但在某些语境下可能会构成理解障碍，因为汉语中的“现实性”多使人想到客观现成的实在性而很难使人读出超越之真的意味。故本书将尝试采用更具兼容性的“实际性”之译名来翻译这个难译的概念，但在某些情形下也会采用“现实”之译名。——译注

  


  
     22 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明斯特，1909年，第62页。——原注

  


  
     23 此句中的“我们之主张”显然应是指“意识主义的主张”。——译注

  


  
     24 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明斯特，1909年，第275页；至于这里提到的那个普遍的问题，参看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卷，1900年，第17节以下；并且参看A. 梅瑟：《感觉与思想》，莱比锡，1908年，第163页以下。——原注

  


  
     25 参看W. 冯特：《心理学纲要》，莱比锡，1911年，第10版，第34页以下。——原注

  


  
     26 屈尔佩：《哲学》，第27页。——原注

  


  
     27 《纯粹理性批判》，A版第17页以下，B版第31页以下。——原注

  


  
     28 《纯粹理性批判》，A版第66页，B版第91页。——原注

  


  
     29 屈尔佩：《康德》，第85页。——原注

  


  
     30 “对准于”（sich richten nach），亦可译为“取决于”。——译注

  


  
     31 此处括号内文字为海德格尔所加。——译注

  


  
     32 对于“思想活动的对象性特征”这一问题，A. 梅瑟在其《认识论导论》（“哲学丛书”，第118卷，第2章，第4节，第14页以下）中有很好的报道。在此书中，作者探讨了稚真的实在主义和批判的实在主义，参看该书第41-61页。其对稚真的实在主义的思考得到了特别清晰的突显。但“从宗教性的怀疑方面而来的”第一种抗辩看上去却不是很有说服力。——原注

  


  
     33 这两种向度是指“稚真的实在主义”和“批判的实在主义”。按《杜登综合词典》，实在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向度，其基本主张是：有一种独立于意识而实存的实际性，人们可以通过感觉和思想来获得对这种实际性的认识。稚真的实在主义认为，外在世界就像它们被感知的那样而存在；批判的实在主义则认为，认识与实际性的关系是有疑问的，因为对象始终只是就其依照表象而来的映象而被给予的。——译注

  


  
     34 盖瑟尔：《经验心理学之奠基》，波恩，1902年，第89页。——原注

  


  
     35 在心理学领域中，维尔茨堡心理学学派针对更高层面的精神生命的研究工作恰恰开启了一种与感觉主义的心理学的坚决告别，后者只是在感觉和感觉的再造中看到了独特的意识要素。参看盖瑟尔：《思维事件的心理学导论》，帕德博恩，1909年；此外可参看N. 考斯特勒夫：《维尔茨堡学派的成果：对思维的客观研究》，载《哲学评论》，第25卷，1910年，第12期，第553-580页。——原注

  


  
     36 屈尔佩：《认识论》，第38页。——原注

  


  
     37 哈特曼（Ed. v. Hartmann）的影响和他的“先验的实在主义”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从哲学而来为一种实在主义的思维方式做了最大的准备工作。——原注

  


  
     38 此词亦可译为“以实在主义的方式”。——译注


    



     


    逻辑学的新研究


    


  


  
     1 《康德的方法论及其基本特征》，柏林，1906年，第29页。——原注

  


  
     2 《康德与马堡学派》，柏林，1912，第6页。——原注

  


  
     3 海德格尔所引用的这段话由于是摘录，多少割裂了原文语境，故语义不是很清晰。那托普本人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成员，正文中的“他们”和“我们”（原文如此，译文只是照之进行了直译）其实同义，都是指马堡学派的学者。这里有必要把那托普《康德与马堡学派》的那段原文译出并附录于此：“就算康德（也可以算上柯亨）在他最初的那些著作中并没有谨小慎微地去规避心理学的语言，但先验的观点与心理学的观点间的那种深渊性的差异事实上仍然得到了持续强调。如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马堡学派］对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1卷中）所做的那些漂亮阐释就只能愉快地表示欢迎，但事实上此外却根本不能从中学到多少东西”。——译注

  


  
     4 《逻辑研究》，哈勒，第1卷，1900年；第2卷，1901年。——原注

  


  
     5 指胡塞尔。——译注

  


  
     6 《哲学与哲学批评杂志》，第100卷，1892年。——原注

  


  
     7 如何翻译德国哲学中的“Bedeutung”一词，向来是一个难题，大体上来看，此词可等同于“Sinn”，也就是说，亦可译为“意义”或“含义”；但另一方面，包括弗雷格、胡塞尔等人在内的德国学者又的确区分了这两个词的哲学意蕴，早期海德格尔也曾为此给出了这样一种区分：Bedeutung是Sinn的组成部分。这就迫使我们要用另一个词语来翻译“Bedeutung”，并且由于此词在本书中主要是在语法理论意义上出现的，故我们将主要采用“意谓”之译名来翻译此词。——译注

  


  
     8 《科学哲学季刊》，第16卷，1892年。——原注

  


  
     9 《逻辑研究》，第1卷。——原注

  


  
     10 《科学性的思想活动的定律与要素》，第2版，莱比锡，1905年。这部作品，在它的几乎每一页中，都会激起矛盾，而我们之所以要考虑它，只是为了更加具体地刻画出心理学主义的特性；此外，考虑到逻辑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每一种对心理学迷误的反驳，已然是一种多余无益的工作了。——原注

  


  
     11 作为一种思想立场，心理学主义（Psychologismus）的特点在于赋予心理学以极高价值，视心理学为所有科学学科的基础。也可译为“心理学至上论”或“心理学至上主义”。国内学界通常将此词译为“心理主义”，似不甚妥。——译注

  


  
     12 盖瑟尔：《对认识活动的人类学式理解的一种系统的和历史的阐述》，载《基督教教育学协会年鉴》，第98-183页。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到对这位作者的另一作品即《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的讨论上来（既有评论可暂时参看《文学评论》，1911年，第287页）。——原注

  


  
     13 此句亦可直译为“在自身中拥有着持存”。——译注

  


  
     14 我这里指的是冯特的《逻辑学》，但首先更是指西格瓦特的“方法论”，即他的《逻辑学》的第2部分，此书现在已经出了第4版，由H. 迈耶尔编辑。同时也应指出，洛采的《逻辑学》出了新编版本（“哲学丛书”第141卷，莱比锡，1912年）。洛采的这部著作，尽管在某些方面——判断理论、伦理学化的倾向——上被超过了，但始终还应被看作是近现代逻辑学的地权书（Grundbuch）。——原注

  


  
     15 《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一种对逻辑形式之统治领域的研究》，图宾根，1911年。——原注

  


  
     16 亦可译为“有效者和有效活动的一种相互交融”。——译注

  


  
     17 参看文德尔班：《论等同性与同一性》，载《海德堡科学研究院哲学与历史学分类会议记录》，1910年，第14卷论文分册。——原注

  


  
     18 《对象理论和心理学之研究》，迈农编，莱比锡，1904年；此外参看《哲学与哲学批评杂志》，第129卷（1906年）和130卷（1907年）。——原注

  


  
     19 此词常被误译为“如此存在”，但它在德国哲学中事实上却是意指“本质、内在本性”。——译注

  


  
     20 此句亦可译为“这些对象或许能够‘是’，但并不能实存”。——译注

  


  
     21 更确切地说，这一术语意指“两种事件的同时发生“。——译注

  


  
     22 参看李凯尔特的《一个、统一、一：对数字概念之逻辑的评论》，载《逻各斯》，第2卷，1911-1912年，第50页以下。——原注

  


  
     23 E. 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载《逻各斯》，第1卷，1910-1911年，第289-341页。——原注

  


  
     24 “Es”为德语的无人称代词。——译注

  


  
     25 《哲学教科书》，第1卷，第3版，1909年，第55页以下。——原注

  


  
     26 德语中的“无人称动词”只能与形式主语“Es”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第三人称单数，此外不能有任何人称形式。——译注

  


  
     27 A. 迈农：《论假设》，莱比锡，1902年，第2章，第6节。此书于1910年出了第2版，但我手头没有此版。迈农想要证明的是，“假设”乃是表象和判断之间的一个领域。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假设的那种逻辑的尊严。——原注

  


  
     28 此“问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探讨；对于此问题之“本质”的探讨并没有形成最终的结果。读者可参看斯塔德勒：《作为认识活动之原则的问题及<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载《康德研究》，第13卷，1908年；Cl. 克莱比锡：《理智性的功用：对逻辑学、心理学以及认识论的边界问题的研究》，莱比锡，1909年，第65节。克莱比锡把此问题看作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并把它归入到“类似于判断的那些思想观念”中去了。——原注

  


  
     29 《判断理论》，图宾根，1912年，第44-79页。——原注

  


  
     30 指拉斯克的《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一种对逻辑形式之统治领域的研究》，图宾根，1911年。——译注

  


  
     31 “中性的”（indifferent），亦可直译为“无差异的”或“随遇的”。——译注

  


  
     32 对这些不同的判断理论的定位工作，参看J. 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一种对客观真的认识的形式和原则的研究》，明斯特，1909年，第172页以下；克莱比锡：《理智性的功用：对逻辑学、心理学以及认识论的边界问题的研究》，第161页以下。——原注

  


  
     33 指上句中的“对象性地”一词。德文中的“gegenständlich”除了有“对象性的”之意，还有“具体的”之意。——译注

  


  
     34 此句亦可译为：对象是“客观的既有事实”。——译注

  


  
     35 参看J. 柯恩：《认识活动的前提与目标：对逻辑学之基本问题的研究》，莱比锡，1908年。柯恩的理论源出于H. 李凯尔特的那部著作，即《认识的对象》，第2版，图宾根，1904年。对于把逻辑学奠定为价值科学的那种奠基工作而言，李凯尔特的这部著作是决定性的，此书很快就出了第2版，作者在新版中进行了一番扩充工作。雷姆克的一位学生最近出版了一部专著，试图对此进行批判。参看O. 施伦克：《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意识理论》，莱比锡，1911年。——原注

  


  
     36 《论假设》，第7章，第150-211页。——原注

  


  
     37 拉斯克：《判断理论》，第181页以下。——原注

  


  
     38 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第149页以下。——原注

  


  
     39 同上书，第54页，第169页以下。——原注

  


  
     40 A. 希尔在其论文（《逻辑学论文》，第2版，莱比锡，1912年）中对概念的范围和有效性领域所做的区分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这些首次发表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6卷，1892年，第1页以下，第133页以下）的论文在今天仍不减其意义，还是需要逻辑学家予以关注的。——原注

  


  
     41 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第226页。克莱比锡的下述话语表明他与盖瑟尔的看法是一致的：“……假言判断中的那种断言的关键在于那一事实，即条件和被规定者之间的那种不可倒转的依赖性关系”（《理智性的功用》，第166页以下）。——原注

  


  
     42 《纯粹理性批判》，A版第73页，B版第98页。——原注

  


  
     43 《论假设》，第79页以下。——原注

  


  
     44 指假设句。——译注

  


  
     45 参看H. 庞加莱：《科学与假说》，莱比锡，1904年。“论数学推论方式之本性”，第1-17页。——原注

  


  
     46 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第351页以下。——原注

  


  
     47 可参看布普诺夫的论文：《归纳法的本质和前提》，载《康德研究》，第13卷，1908年，第357页以下。——原注

  


  
     48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卷，第189页以下。——原注

  


  
     49 参看施密特昆茨：《逻辑明见性理论的基本特征》，载《哲学与哲学批评杂志》，第146卷，1912年，第1-64页。其对心理现象的分类工作（第3节和第4节）——我把它看作是那些做得极好的工作之一——可能被忽视了。——原注

  


  
     50 此词同时有“经验性方法”和“经验性知识”等意。——译注

  


  
     51 此词亦可译为“容易相处的关系”。——译注

  


  
     52 德文“Aufriß”是对建筑学术语中的“正视图”和“侧视图”的统称，是一种非透视性的图样。其中，从物体的正面观察，物体的影像投影在背后的投影面上，这投影影像被称为正视图；相应地，从物体的侧面观察，物体的侧面投影影像被称为测视图。它们所反映的是物体的正立面形状或侧立面形状以及物体的高度和长度及其上下、左右的位置关系。——译注

  


  
     53 《数学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第1卷，剑桥，1903年。——原注

  


  
     54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第1卷，剑桥，1910年，第666页。对数理逻辑的一些在严格性上稍逊一筹的表述可参看：路易斯·库图哈特：《数学原理》，巴黎，1905年。此书已由C. 西格尔译为德文，作为“哲学与社会学丛书”的第7卷出版：《数学的哲学原理》，莱比锡，1908年。——原注


    



    书评（1913/1914年）


    


  


  
     1 “Denkvers”通常意指“（押韵的、帮助记忆的）口诀歌”，但康德的这些作品大多是为纪念去世的朋友和同事而作，具有悼念和生平提炼的双重任务。这里勉强译为“格言诗”。——译注

  


  
     2 由于此术语在相应的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特殊性（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区分存在和存在者，而是一并从“存在着”的角度来统合这种二重性），在把“存在”理解为动名词的前提下，此句亦可译为“亚里士多德首要关注的是存在”。下文中（《早期著作集》第1版“前言”）对布伦塔诺博士论文书名（Von der mannig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的翻译亦同此理。——译注

  


  
     3 认为“康德思想具有更多的前提”是海德格尔的观点，森托尔认为康德思想较之亚里士多德思想具有更少的前提。——译注

  


  
     4 尽管德文的“Wissenschaft”较之通常所谓“科学”有更为丰富的含义，但由下文（与亚里士多德的对比）可知，此词在此不宜译为“知识论的”或“学术理论的”，而这里所谓“片面地”，主要是指康德的提问没有涉及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文化科学。——译注

  


   


  
     5 指马堡学派人士。——译注

  


  
     6 亦可译为“一种概括性的共相”。——译注

  


  
     7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斯，该书德文版译者。该书原文为法文。——译注


    



     


    《早期著作集》单行本第1版前言（1972）


    


  


  
     1 参看《海德堡科学研究院会议记录》，1957/58年分册，第20-21页。——原注

  


  
     2 为与瑞士的弗莱堡相区别，德国的弗莱堡常被称作“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布莱斯高”是德国历史地域名称，指德国南部莱茵河与黑森林之间的区域。由于本书语境仅涉及德国的弗莱堡，在以下译文中将不再一一标注“布莱斯高”。——译注

  


  
     3 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 1805-1868），奥地利作家，崇尚古典主义，以对故乡波希米亚森林的描写著称，作品文笔优美，富于诗意。《彩石集》系其短篇小说集。从海德格尔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三十年代通信以及其与恩斯特·荣格的六十年代通信来看，海德格尔一直都非常推崇斯蒂夫特的作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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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参《论设定》，《心理学和感觉器官的生理学杂志》增补第2卷，第7章，1910年第2版。还有：《论对象理论在诸种科学体系中的位置》，1907年。——原注

  


  
     73 《意识与对象》，第60页。——原注

  


  
     74 《心理学入门》，第142页。——原注

  


  
     75 参看上书，第143页。——原注

  


  
     76 参看本文前面第137-138页。——原注

  


  
     77 《心理学入门》，第143页。——原注

  


  
     78 同上，第143页。——原注

  


  
     79 同上，第144页。——原注

  


  
     80 《意识与对象》，第70页。——原注

  


  
     81 同上，第76页以下。——原注

  


  
     82 参看前文第148页。——原注

  


  
     83 在先天判断中，诸种表象联结及其必然性不受制于对象。在先天判断中，必然性产生于精神本身的心理本质，产生于精神本身的合规律性。此种合规律性和自然合规律性比肩而立。思想的合规律性是思想发生的恒定且一贯的运作。——原注

  


  
     84 《含义与对象》，第562页。——原注

  


  
     85 同上，第545页。——原注

  


  
     86 同上，第540页。——原注

  


  
     87 同上，第543页。——原注

  


  
     88 参看《自然哲学》论文，载《20世纪初的哲学》，第2版，1907年，第172页。——原注

  


  
     89 《自然哲学》，同上，第172页。——原注

  


  
     90 《内容与对象》，第663页。——原注

  


  
     91 同上，第664-665页。——原注

  


  
     92 特别参看上书，第554页以下。——原注

  


  
     93 参看《对象与认识》，第2版，1904年。即将有第三版。还有：《认识论的两条道路》，《康德研究》，第14卷（1909年），第169页以下。——原注

  


  
     94 《判断理论》，图宾根，1912年。——原注

  


  
     95 《含义与对象》，第633页。——原注

  


  
     96 《心理学入门》，第250页。——原注

  


  
     97 同上，第249页。——原注

  


  
     98 同上，第252页。——原注

  


  
     99 同上，第252页。——原注

  


  
     100 同上，第147页。——原注

  


  
     101 参看本论文前面第132-133页。——原注

  


  
     102 《心理学入门》，第142页。前文第147页。——原注

  


  
     103 前文已经暗示过此概念的诸种不同用法，见本论文第147-148页。——原注

  


  
     104 前文第144页。——原注


    



    第五编 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与纯粹逻辑学判断理论的展望


    


  


  
     1 参看前面第3编。——原注。

  


  
     2 1914年第1版：现实性概念于此之所以作宽泛的理解，是对了对付一种广为流传且深入人心的先入之见，即：只存在自然现实的东西、自然事实。


    亦可参看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哈勒，1913年，第1卷，第35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1950年，第43页）。——作者边注

  


  
     3 1914年第1版：有效性的认识论方面：为了认识事物的什么（Was）和如此（Daß），作为现实主体的我，必须生活在其中的那个领域就是有效（Das Gelten）。


    给予我对象性事物的素朴表象，并没有给予我表象者的持存，即含义，而只是给予了我它在内容上的什么（Was）。有关它的持存，我只能再次在有效的意义中（im geltenden Sinn）才能知晓。


    科尔（Frischeisen-Köhler）（《科学与现实性》，1912年，第2部分，第188页）颇有见地地说：“现实性不是思想规定性或被认可的有效性，……”。在并且通过有效的东西（das Geltende），我知晓现实性，并且我只能如此知晓现实性。只有我所知道和我能知道的东西，在某种形式中，对我而言才是现实的。相关现实性的形式在相关判断中突显自身；判断是异样的东西（在何种意义上？），判断关涉的究竟是自然还是心理现实性，逻辑学的，数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还是这些持存的东西。——作者边注

  


  
     4 参看柏格森：《论意识的直接材料》（Essai sur les donnees immdediates de la conscience），第6版，巴黎，1908年。——原注

  


  
     5 参《逻辑学》，米西（G. Misch）编，莱比锡，1912年，第505页以下。洛采通过柏拉图主义理念的现实性方式疑难转而去解说有效性。至于他对柏拉图理念论富有见地的阐释究竟是否忠于历史原貌，于此按下不表。——原注

  


  
     6 “——人们必须——把此概念看作绝对依据自身的基本概念。人人皆知，此概念意指什么。此概念不是由一个原先并不包含它的、也是组合而成的建构生产出来的。洛采，同上书，第513页。——原注

  


  
     7 注意：“富有意义“（sinnvoll）的通常解释，并不是美学上的意义（den ästhetischen Sinn）。——原注

  


  
     8 著名范例：“圆的方”，“木的铁”。——原注

  


  
     9 第4编所举论文之外，还可参看新近发表的论文：恩斯特·玛利（Ernst Mally）《逻辑学和数理逻辑对象理论的基础》，载《哲学杂志与哲学批判》第148卷的增刊，1912年。——原注

  


  
     10 同上，第53页。——原注

  


  
     11 这是体系之所，即数理逻辑的判断理论必定会承受批判的地方。显然，数理逻辑的形式特征远离了判断意义、判断结构和认识含义，这些活生生的疑难。数理逻辑领域的基础性现代著作，参看罗素《数学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第1卷，1903年。此书于1910年后重新修订出版，书名改为《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库图哈特（L. Couturtat）1905年的著作《数学原理》（Les Principes des Mathematiques），几乎完全是在模仿罗素。若要全面原则性地评论数理逻辑（Logistik），先要去看集合论（Mengenlehre）。这是目前极有成功的数学学科之一。——原注

  


  
     12 参看李凯尔特：《一个、统一、一：对数字概念之逻辑的评论》，载《逻各斯》，第2卷，1911年；《判断和判断活动》，载《逻各斯》，第3卷，1912年。于此，李凯尔特不仅区分了判断行为和判断的客观内容（“意义”），而且还区分了“内在的”判断含义，譬如肯定行为那里的“肯定意义”。当然可以这样区分，如若可以进一步确定和解释它们的含义。在我看来，通过考虑“内在意义”，即只能从“超越的逻辑内容”出发去说明的东西，否定判断之疑难在可靠基础方面获益很多。——原注


    从李凯尔特的这些基本观点出发，出现了重要的、甚至更伟大的论著：拉斯克（E. Lask）的《判断理论》，图宾根，1912年。与这种不可回避的判断理论作根本性的争辩，至今尚未实现。——原注

  


  
     13 1914年第1版：参看斯坦塔：《希腊罗马语言学史》，第1部分，第2版，柏林1890年，第125页以下。“谓词和主词的联结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疑难。麦加拉人（Megariker）的功绩是：他们意识到此疑难，并且已经把它当作研究对象”。同上书，第127页。——作者边注

  


  
     14 拉斯克使逻辑判断决定性地从语法中解放出来。《判断理论》，第44页以下。——原注

  


  
     15 参看前面第2编，第93页。——原注

  


  
     16 参看前面第1编，第69-70页。——原注

  


  
     17 第2编，第94页。——原注

  


  
     18 想起亚里士多德的话：φαμὲν γάρ ποτε τὸ λευκὸν ἐκεῖνο Σωκράτην εἷναι καὶ τὸ προσιὸν Καλλίαν（那个白色的是苏格拉底，而那个走来的是加利亚斯）（《前分析篇》第1卷，274335-36），人们可以说， “此书皮对黄色有效”这一判断想必可以倒置。“黄”（das Gelbe）与“黄存在”（Gelbsein）二者含义肯定不同，同样肯定的是，第二个判断也不是对第一个判断的倒置。——原注

  


  
     19 1914年版：“被否定的地方，始终是另一种具体存在”。德里施（Driesch），《逻辑学之为任务》，图宾根，1913年，第44页。否定判断“在其否定中具有肯定的作用，……某种不存在（Nichtsein），还是某种存在（Sein）”。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导论》，哈勒，1913年，第3编，第4章，第109节，第222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1950年，第265页）。——作者边注

  


  
     20 参看西格瓦特《逻辑学》，第4版，第1卷，1911年，第161页。——原注

  


  
     21 1914年第1版：参看麦塞尔（August Messer），《心理学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chologie），第8卷，1906年，第35页以下。其中说得很清楚：只有以一种从属关系的发生学视角，才能更好地谈论“后果”（Folge）和“进入”（Eintreten）（秩序不是一个带有时间的概念）。参看德里施：《逻辑学之为任务》，图宾根，1913年， 第73页。——作者边注


    



    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与意谓理论


    


  


  
     1 “友人版”《黑格尔全集》。——译注

  


  
     2 Clemens Bäumker（1853—1924），德国学者，哲学史家，尤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闻名。——译注

  


  
     3 Martin Grabmann（1875—1949），德国学者，专研神学史与哲学史，二十世纪德国经院哲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译注

  


  
     4 神学术语，指从《圣经》和基督教教父著作中辑录的阐发基础神学义理的箴言汇编。——译注

  


  
     5 Pierre Mandonnet（1858—1936），比利时学者，中世纪哲学史家，新托马斯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译注

  


  
     6 格拉布曼：《对中世纪哲学进行历史性探究的当前价值》，载《维也纳大学就职演讲》，维也纳，1913年，第7-8页。——原注

  


  
     7 最近，冯·德·普福德腾进行了有趣的尝试，即在这一角度下去表述哲学史并去突显哲学家的根本的价值判断。参看《哲学家的基础判断：对哲学史的一种补充》，第1卷，“希腊部分”，海德堡，1913年。——原注

  


  
     8 “本能，它哲学化了”（Trieb, der philosophiert），亦可译为“本能，它做了哲学活动”。此语源出于尼采《善与恶的彼岸》第1章第6节，原文为“Denn jeder Trieb ist herrschsüchtig: und als solcher versucht er zu philosophieren”［因为每一种本能都是贪权的：并且它就是作为这种东西而试图哲学化］。参看三卷本《尼采著作集》，慕尼黑，1954年，第2卷，第571页。——译注

  


  
     9 《范畴学说的历史》，柏林，1846年，第197页。——原注

  


  
     10 对提问的忽视和对那些思想——那些完成了的、从这种相互关联中得出的思想——的单纯的外在对比，会使得业已提到的格拉布曼就职演说的第三部分不能令人满意。为了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可去参看我就查理斯·森托尔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评论（载《文学评论》，J. 饶尔编，第40卷，1914年，第7期，第330分栏页以下）［本书第49页以下］，在那里，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关系以及对其研究工作的必要的观察角度都得到了阐明。——原注

  


  
     11 亦可译为“共相”。——译注

  


  
     12 H. 洛采：《形而上学》，“导论”，第15页。——原注

  


  
     13 H. 德里施：《秩序理论》，耶拿，1912年，第34页。——原注

  


  
     14 《论范畴体系》，载《献给西格瓦特的哲学论文集》，图宾根，1900年，第45页。——原注

  


  
     15 《范畴学说》，莱比锡，1896年，前言，第7页。——原注

  


  
     16 这句话典出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那句名言，既有汉译把“Grau in Grau”译为“用灰色颜料（绘成）灰色图画”，明显有误。——译注

  


  
     17 埃米尔·拉斯克：《判断学说》，图宾根，1912年，第39页以下。——在对亚里士多德之理解的一种体系性的、最后以至是强迫性的应用之外，一种经院逻辑的历史学需要同样迫切地考察亚里士多德哲学之侵入经院哲学著作的历史进程。就此请参看A·施耐德的最新成果：《十二世纪的西方思辨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阿拉伯哲学的关系》，明斯特，1915年。——原注

  


  
     18 参看我的博士论文：《心理学主义中的判断理论》，1914年，导论部分及第102页以下，在此指明了，胡塞尔的决定性意义在于他提出了“纯粹逻辑”这一理念，当然，就纯粹逻辑的对象领域而言，胡塞尔的实际性形式还必须被进一步地质问。然而，只有系统性地借助于一种根本定向于世界观的哲学，这才得以可能。——原注

  


  
     19 引文将遵循巴黎版本：《约纳斯·邓·司各脱全集》。此重印本中看上去不太可靠的地方，将会对照1639年的里昂版本。《论意谓形式》这部论著有较易获得的单行本：法兰西斯会精敏博士约纳斯·邓·司各脱所著《思辨语法》，P. Fr. 马里亚尼·费尔南德斯·加西亚编订，Quaracchi出版社，1902年。——原注

  


  
     20 “Grammatica speculativa”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语法理论，其基本主张是：存在的结构可以在语言的结构中得以反映。并且，考虑到“speculativa”的拉丁词根是“speculum”（镜子、反映），此理论也可尝试译为“反映语法”。——译注

  


  
     21 即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培根于1618年被封为维鲁南男爵。——译注

  


  
     22 ... primum objectum intellectus est ens, ut commune omnibus［……理智的首要对象是存在，这是每一种事物


    所共有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1，148a。


    Concedendum est, quod primum objectum intellectus non potest esse aliquid, nisi quod essentialiter includitur in quolibet per se intelligibili, sicut primum objectum visus non est aliquid, nisi quod essentialiter includitur in quolibet per se visibili, ut color in albo et in nigro. Cum autem quodcumque ens sit per se intelligibile, et nihil possit in quocumque essentialiter includi nisi ens, sequitur quod primum objectum intellectus erit ens［应该承认的是，倘若理智的首要对象不是被本质性地包含于任何一种因其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中的话，理智的首要对象就不能是某种东西，与之类似，倘若观看的首要对象不是被本质性地包含在任何一种因其自身而被观看的东西中的话（例如“颜色”之于“白色”和“黑色”），观看的首要对象就不是某种东西。但是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是因其自身而被认识的，并且，倘若不是存在的话，就没有什么能被本质性地包含在任何一种事物中了，由此可以推出，理智的首要对象乃是存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6a。


    ... experimur in nobis ipsis, quod possumus concipere ens, non concipiendo hoc ens in se vel in alio, quia dubitatio est, quando concipimus ens, utrum sit ens in se vel in alio, sicut patet de lumine, utrum sit forma substantialis per se subsistens vel accidentalis existens in alio sicut forma; ergo primo aliquid indifferens concipimus ad utrumque illorum et utrumque illorum postea invenimus ita primo, quod in isto salvatur primus conceptus, quod sit ens［……在我们自身中得到验证的是，我们是能够领会存在的，但不是在其自身中或别的东西中去领会这个“存在”，因为下述问题尚还存有疑问，即，我们何时领会存在，存在是在自身之中还是在别的东西之中；同样应得到阐明的是，实体之形式是持立于自身之中还是说像形式那样偶然地实存于别的东西之中；所以我们首先把此二者（两种向度）中的任何一方都领会没有差别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发现此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在这一意义上是首要的，即，其中保存着这样一种首要的概念，此即“存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1，148b。——原注

  


  
     23 如同其他许多古代文献一样，巴黎版本的邓·司各脱全集也是按照一页两栏排版的，故脚注中出现的“148a”是指第148页左栏，“336b-337a”是指从第336页右栏至第337页左栏，而“21a, n. 9”中的“n”是页边码，“452b sqq”中的“sqq”或“sq”则意指“该页及随后几页”或“该页及下页”。以下不再注明。——译注

  


  
     24 此词按字面意看似应译为“最大可知者”，但由于在上下文语境中，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的“序论”中，邓·司各脱把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称之为“maxime scientia”，故可知这里的“maxime”所表达的“极致”更宜于被理解为“最高”。——译注

  


  
     25 Maxime autem dicuntur scibilia dupliciter: vel quia primo omnium sciuntur, sine quibus non possunt alic sciri; vel quia sunt certissima cognoscibilia. Utroque autem modo ista scientia ［scil. Metaphsica］ considerat maxime scibilia ... maxime scibilia primo modo sunt communissima, ut est ens inquantum ens et quaecumque sequuntur ens inquantum ens［但是最高可知者（的最高）是在双重意义来讲的：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先于其他一切东西的，没有它们就不能认识别的东西；或者是因为它们是最具确定性的可认知者。但是这两种意义都被认为是那种学术（即形而上学）的最高可知者……第一种意义上的最高可知者是最普遍的东西，如“作为存在的存在”和每一种紧随着“作为存在的存在”的东西］，《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序论”，4b。——原注

  


  
     26 因为能被谓述就意味着存在着比主词更高、更普遍的规定性。——译注

  


  
     27 Transcendens, quodcumque nullum habet genus sub quo contineatur; sed quod ipsum sit commune ad multa inferiora, hoc accidit ... Non oportet ergo transcendens ut transcendens dici de quocumque ente, nisi sit convertibile cum prius transcendente, scil. cum ente［超越着的东西是不隶属于任何种的；但是对于它之下的许多东西而言，它又是普遍的，事实上……倘若超越不能与首要的超越者即存在（者）相转换，则就不应认为超越所关涉的是任何一种存在（者）］，《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8，问题3，598a sq., n. 19。——原注

  


  
     28 ... quaecumque autem rationes transcendentes, quae sunt quasi passiones entis, ut verum, bonum etc. sunt posteriores primo objecto; et quaelibet earum aeque per se est intelligibilis, nec una magis habet rationem subjecti intellectus quam alia［……但任何一种超越形式——它们仿佛是存在的特性（“passiones entis”是司各脱神哲学的重要术语，在表达形式上可追溯至托马斯，意指相应于存在自身的“存在的本质特性”或“存在的本己显现形式”；司各脱有时也用另一对术语即强调“什么存在/本质存在”的“in quid”和强调“如何存在”的“in quale”来表示对“存在自身/作为存在的存在”和“存在的本己特性/本己显现”的这种区分，这两组术语的关系可统一表述为：存在的本己特性是在本己显现形式中被谓述的。——译注）即“真”、“善”等——都是后随于首要对象的；并且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可以同样地通过自身而被理解，它们中没有一种能较之于它者而更多地具有认识之客观形式（在“主观”与“客观”这对概念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解与近代哲学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故这里的“subjecti”译为“客观的”，另一方面，由于“对象”概念本身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重性意谓，这里把objectum译为“对象”仍是可行的，所谓“后随于首要对象”实指“后随于存在自身”，这个“首要对象”接近于后世哲学尤其是康德所理解的“对象性本身”。——译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6a。——原注

  


  
     29 G. W. F. 黑格尔：《逻辑学》，纽伦堡，1812年，第1卷，第62页。——原注

  


  
     30 《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问题7，293a。——原注

  


  
     31 “Heterothesis”是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思想术语，用以取代黑格尔所主推的“反题”概念。李凯尔特认为，本质性的差异者是处于彼此求索的状态而非对立状态，这种彼此求索与相互要求使得“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而被思想”。由此可见，李凯尔特的这一术语是在强调彼此差异者的共属性，因而，“与自身同一”和“与它者相异”是“同样源始的”。——译注

  


  
     32 “对象之据有”是李凯尔特和拉斯克都曾探讨过的一个概念，可理解为“对象之规定”。海德格尔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曾探讨过此问题（参看本书德文页码第175页以下），在那里，海德格尔曾指出，判断的特性在于，“某种东西对于一个对象有效”，这种特性就是“对象之据有”或“对象之规定”。——译注

  


  
     33 参看H. 李凯尔特的《一个、统一、一：对数字概念之逻辑的评论》，载《逻各斯》，第2卷，第26页以下。——原注

  


  
     34 参看德·伍尔夫：《中世纪哲学史》，R. 艾斯勒译，图宾根，1913年，第329页，注释1。——原注

  


  
     35 《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7，634a。——原注

  


  
     36 notandum, quod haec quaestio de ente et uno habet tot difficultates［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关于“存在”和“一”的问题是具有相当多的困难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2，165a。——原注

  


  
     37 邓·司各脱的著作向来以艰深晦涩、迷雾重重而著称，故这里有“这种明确指示极少发生、难得一见”之语。——译注

  


  
     38 此句意指：同一与差异只是频繁应用于存在者领域而非存在领域。——译注

  


  
     39 按《杜登外来语词典》，此二者都是否定，但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意味着：否定性谓词就此不只是否定了主词的性质，更是否定了主词的本质。例如“钟不走了”。——译注

  


  
     40 Dicendum, quod idem et diversum sunt contraria, quia idem est quoddam unum et diversum quoddam multum... Sed intelligendum, quod quia substantia est radix omnium generum, et quia omnia, quae habent rationem entis ad substantiam attribuantur, sicut quod quid est principaliter in substantiis, per posterius in accidentibus, sic identitas et diversitas, sive idem et diversum principaliter insunt substantiis et per attributionem aliis generibus. Et non solum extenduntur ad aliqua alia genera, sed etiam ad negationes et privationes, inquantum rationem entis participant et ideo omne ens comparatum enti est idem vel diversum sibi［需要指出的是，同一和差异是相对立的，因为同一是某种一而差异则是某种多……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实体（本质）是一切“种”的根本，并且因为一切东西具有存在形式，它们是被加之于实体之上的存在形式；所以如同那种首要地存在于实体中的东西和通过后至而存在于偶性中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同一与差异亦是如此，同一与差异（中的一方）要么是首要地内在于实体中，要么是通过附属而存在于别的种中；但这并非仅仅拓展于任意一种不同的“种”，而是也还适用于否定和褫夺，因为它们也是分有存在之形式的，所以一切存在之间的关系就是同一或差异］，《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7，634a。


    Omne ens omni enti comparatum est idem aut diversum; ergo identitas non est tantum in genere substantiae sed in omni genere［一切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同一或差异；所以同一性不仅仅是（某个）种之中的实质，而是一切种中的实质］，同上书，第5卷，问题7，294b。


    ［Idem et diversum］ in omni genere reperiuntur［（同一与差异）可以在一切种中被发现］，同上，n. 6。——原注

  


  
     41 拉丁语中的res意谓丰富，既意指具体物也可意指作为发生事件的事情，对应于德文中的“Sache”、“Gegenstand”等词，因此不能仅仅译为“（实在）物”。着眼于这种二重性，我们将其译为“事物”或“事态”。——译注

  


  
     42 司各脱所说的“理智（理性）的存在”是指在思考着的理智中的存在：它之存在在于它被思考，反过来说，若不把它理解为和称作“存在着的”，我们就既不能思考它也不能命名它。这种存在也被称作“ens”，只要它能满足上述标准（这实质上意味着，只要它能满足矛盾律要求），甚至连外在于灵魂的事物（实在之物）都受其规定。由此可见，司各脱所思考的“ens”恰恰最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ousia”，即都是对存在和存在者之二重性的命名和思考。——译注

  


  
     43 Non ... nomen rei secundum usum loquendi determinat se ad rem extra animam. Et isto intellectu communissimo ens vel res dicitur quodlibet conceptibile, quod non includit contradictionem［按照“一”之所谓，事物之名称并非只把自身限定于灵魂之外的事物。就此而言，任何一种可以通过一般理智而被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不包含矛盾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作“ens”或“res”］，《自由论辩集》，问题3，n. 23。——原注

  


  

     44 Unum est aequivocum ad unum, quod est convertibile cum ente et ad unum, quod est principium numerorum［在“一”和“一”之间是有歧义的，前一种“一”是可以与存在相转换的并由此达成“一”，后一种“一”是数之原则］，《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2，158 a.


    Sciendum est, quod alia est natura unius, qua substantia cuiuslibet rei est una, alia autem unius, quod est principium numeri proprie dicti.


    Et est (unum) in genere quantitatis, et est unum, quod convertitur cum ente.


    ［我们应该认识到，还有另一种本性上的“一”，以此而论，任何一种事物的本质都是一致的，但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亦即，这种“一”就特性而言乃是数之原则。


    这种“一”是种之意义上的量，而（前述的）那种“一”则在于它可以与存在相转换］，《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66。——原注

  


  
     45 按《杜登综合词典》，此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方式之多，后者则强调差异性。——译注

  


  
     46 Multitudo absoluta est in plus quam numerus. Sicut enim unum absolute acceptum (unum transcendens) est in plus quam unum, quod est principium numeri, sic multitudo absolute accepta est in plus quam multituod, quae est numerus［绝对的“众多”是比数要多的。这就正如，我们所理解的绝对的“一”（超越着的“一”）是要多于那种“一”即作为数之原则的那种“一”的，如此，我们所理解的绝对的“众多”是比“众多”要更多的，后一种“众多”只是数目］，《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14，644a。——原注

  


  
     47 这里所谓的“对象”，也都可以理解为“事物”或“东西”。下同。——译注

  


  
     48 Omne quod est, tamdiu est, quamdiu unum est［对于每一种存在着的东西而言，它能多长时间地是“一”，它就能多么长时间地存在］，《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7，593b；参看《牛津评注》，第2卷，分类3，问题4，112a sq., n. 20。——原注

  


  
     49 此句意指：倘若只有加上“一”，泛泛而论的一个对象才能成为“一个”对象。——译注

  


  
     50 ... tale unum, quo res dicitur una et convertitur cum ente, non dicitur rem aliquam super substantiam rei ut albedo supra subjectum. Et ita substantia cuiuslibet rei est una per se, non per aliquam rem additam super ipsam: ut sic sit verum dicere, quod omnino eadem est ratio realis rei et unius rei sicut hominis et unius hominis, sicut dicitur in elenchis, quod eadem est ratio propositionis et unius propositionis. Huius rei est aperta ratio, quia, si res esset una per aliquod additum super eam, iterum de illa quaererem, utrum sit una per se vel per aliud etc. et erit processus in infinitum［……这种“一”是指事物的“一”，是可以与“存在”相转换的，它并没有像白色之加诸事物那样给事物之实质加上某种东西。事物的任何一种实质都自在地是“一”的，而并不是通过在自身上添加某种东西才是“一”的：事实上，事物的实在形式和单一形式完全是同一种形式，正如人的形式和单一的人的形式是同一种形式一样，这也就如（亚里士多德在）《辩谬篇》中所说的那样，命题之形式和单一命题的形式是同一种形式。事物的这种形式是开放的形式，因为，倘若事物能够通过把别的东西添加于自身而是“一”的，则也就可以再一次地去追问所添加的那种东西，它是通过自身而是“一”的还是通过别的东西（的添加）而是“一”的，如此等等，这将会无穷无尽地追问下去］，《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67b。


    Intelligendum, quod illud, quod per se significatur per ens, illud dat unum intelligere, non tamquam principale significatum, sed significat privationem per se, et privatio non est nisi in natura, ideo dat intelligere naturam ex consequenti［需要认识到的是，那种东西，那种本身是通过“存在”而被意谓的东西，那种使得“一”得以被认识的东西，不是首要被意指的东西，而是（首要地）意指褫夺本身，并且倘若褫夺不是本性中的褫夺，则褫夺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从后随者而来（以后随方式）使得本性得以被认识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2，159a。


    ... Dicendum, quod concedit (Avicenna) convertibilitatem non essentialem vel essentialiter, sed quod idem sunt subjecto non secundum essentiam; quia si sic, multitudo secundum quod multitudo non esset ens, quia multitudo secundum quod multitudo non est una, ita quod sit essentialis praedicatio, sed unum accidit multitudini; convertuntur ergo non tamen essentialiter vel secundum essentiam［……需要知道，得到（阿维森那）承认的是，可转换性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或者说不是以本质性的方式发生的，而是说，一般主体（中世纪哲学对“主体”与“客体”这对词语的规定与近代之理解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在中世纪哲学文本中，“主体”意指自行显现着的、实际存在着的东西，可理解为今天意义上的“客观实际存在”，也可直接译为“基体”，因为在中世纪语境中它本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实体”概念的直译，与substantia具有相同的意谓。——译注）是不依照本质而成为可转换者的；因为倘若如此的话，在“多”不存在的意义上，“多”（却恰恰）就是存在着的，因为“多”是在“多不存在”的意义上才是“一”的，如此它才得到本质性的谓述，但是“一”又是以“多”的方式发生的；“被转换”因而就不是以本质性的方式或者说不是依照本质而发生的］，同上，162a。


    Nec eius (scil, unius) ratio variatur per se propter diversitatem subjectorum, quibus inest［它（亦即“一”）的形式本身是通过它所内在于其中的那些一般主体（基体）的差异性而被改变的］，同上，164a。——原注

  


  
     51 参看本书前文，第221页，注释14。——原注

  


  
     52 按《杜登综合词典》和《瓦里希词典》的解释，“Bewußtheit”的基本含义是“通过清晰的意识而达成的（通常是对自身的）觉知和引导”。这里尝试译为“清晰意识”。——译注

  


  
     53 Est tamen sciendum, quod licet unum non dicat rem absolutam super ens sive per substantiam rei, tamen unum istud dicit aliam rationem et alium modum significandi ab ente... Modus enim significationis (entis) imponitur enti a ratione simpliciori quam modus significationis unius; ita quod, quamvis ens et unum idem significent, tamen significatio unius praesupponit significationem entis. Ens enim imponitur ab actu essendi absoluto et positivo. Unum autem in suo significato includit rationem entis cum determinatione, non dico cum determinatione addente rem supra rationem entis, sed addit quendam modum se habendi. llle autem modus quem addit, non est positivus sed privativus solum, non privando aliquod positivum, alioquin unum non diceretur de Deo, sed privat aliquid negative tantum［但需要知道的是，“一”不可以用来道说事物本身即在存在者之上的或通过事物之实质而来的绝对事物，然而“一”却可以用来道说其他的形式或其他的从存在者而来的意谓形式……因为（存在的）意谓形式更多地是从简单形式（自身形式）而来而较少是从单一意谓形式而来被置入存在之中的；这样的话，虽然“存在”和“一”意指着同一者，但是“一”之所谓是预先归之于“存在”之所谓的。因为存在是从绝对的和肯定的存在活动而来获得建立的。然而“一”在其本己意谓中包括了有限的存在者的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把有限添加到了在存在者形式之上的（绝对）事物上去，而只是添加了某种它自身所有的形式。但是所添加的那种形式，并不是肯定性的，而仅仅是褫夺性的，但它并不是对某种肯定之事物的褫夺，否则“一”就不可以用来道说上帝了，而只是对某种否定之事物的褫夺］，《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68a sq。——原注

  


  
     54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那种对立于物质的、有更高价值和真正实在性的精神性东西的确信乃是这一思想进程的基础。——原注

  


  
     55 以上数句意在强调指出意谓的肯定与否定不同于事态的肯定与否定。造物在存在物的意谓上是肯定的，但在存在之事态上却是否定的；神性存在在存在物之意谓上是否定的，但在存在之事态上却是肯定的。“事态”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事件性，一种发生状态，一种持续显现状态。从海德格尔此时深受影响的“真即有效”思路来看，所谓神性存在在意谓上是否定的，在事态上是肯定的，事实上是指，本源力量没有对应指称，但却有效，这恰恰是其超越性的本己之真，这种真不同于实在之物的受时空限定的真。但由于司各脱认为可以对存在物与存在自身进行“一义性”的描述，故我们也不能把意谓限定在存在物领域而把事态限定在存在自身领域，毋宁说，它们都是可以上下通用的。——译注

  


  
     56 拉丁语“modus”的字面意直译是“方式”，但也可以表示“（显现）形式”，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就直接把“modus significandi”译成了“Bedeutungsform”即“意谓形式”，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也会在“方式”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modus”，但这两种意思本就是可以彼此通达的，真正的意谓形式（意义形式）也必然是某种（运作）方式。汉译将统一把这个词的拉丁文表达和德文表达译为“意谓形式”，在海德格尔明确用“Weise”来进行表述的地方（只是极少数情形）将译为“方式”。——译注

  


  
     57 Ut igitur videamus, quid est privatio importata per hoc nomen multitudo, quam quidem privationem de suo significato privat hoc nomen unum ut convertitur cum ente, est sciendum, quod (ut patuit ex. 8. Metaphysic.) nullus potest imponere nomen rei, nisi qui novit rem ... Nunc autem aliquando contingit, quod nominaliter aliquid multis positivum est, quod secundum veritatem est privatio, quamvis significetur nomine positivo, quia habitus sibi contrarius dicit naturam positivam. Corporeum dicit secundum rem privationem, incorporeum positivum; et cum notiora sint corporea naturaliter quam incorporea, in compositis ex materia et forma, unum secundum veritatem habitus quidam est a forma rei partes continente causatus; et ille habitus significatur nomine unius. Divisio autem secundum eorum veritatem est privatio illius habitus et significatur nomine multitudinis ...


    Ex quo patet, quod cum multitudo surgat ex diversitate unitatis et compositionis, multitudo dicit privationem habitus importatam per unitatem et compositionem. Et quia (ut dixi) secundum quod res novimus eis nomina imponimus, ideo cum compositiones, causae et partes sint nomina magis nota, ideo etiam illud, quod importatur nomine multitudinis, etiamsi dicat privationem respectu illius, quod importatur nomine unitatis, quia nomina positiva magis sunt nobis nota, ideo illud significamus nomine positivo, quod est divisio; et illud quod significatur nomine compositi seu unius, quia est nobis minus notum, significamus nomine privativo per indivisionem; quia multitudo est quaedam divisio, unitas autem est quaedam indivisio, sicut iam dixi: quia substantia incorporea dicit habitum positivum respectu substantiae corporeae, et haec respectu eius dicit privationem. Etenim, quia substantia corporea est nobis magis nota quam incorporea, illam nominamus per modum positivum, aliam per modum privativum ...


    Patet igitur ex dictis, quod multum etsi significetur nomine positivo, quod est divisio, dicit tamen privationem realiter illius habitus, qui causatur a forma totius, quod partes continet. Unum autem etsi significetur nomine privativo, quantum ad modum significandi, quod quidem nomen est indivisum, realiter dicit positionem, quae positio de ratione sua privat illam privationem, quae importatur nomine multitudinis; quia indivisio est negatio divisionis, divisio autem privatio positionis. Sic forte caveatis totum, et ideo indivisionis ratio, quam includit unum, est ratio privativa, non privativa affirmationis, quia tunc unum non diceretur de Deo, sed privativa privationis: et sic secundum rem unum significat positivum, secundum vero modum significandi, qui sequitur modum intelligendi, significat privationem. Et quia unum dicit privationem privationis importatae per multum, multum dicit privationem habitus importati per unum, habitum est quod unum definitur per multa et e contrario. Unum enim est, quod est principium multitudinis, multitudo item quae numeratur per unum. Quia enim privatio cognoscitur per habitum, cum unum sit privatio multitudinis secundum rem, et multum sit privatio unius secundum modum, ideo unum habet per alterum definiri et e contrario.


    ［我们因而可以看到，褫夺是通过那种具有“多”之名称的东西而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具有“一”之名称的那种东西，亦即可与“存在”相转换的那种东西，是对（“多”的）本己之所谓而进行的褫夺，亦即是对褫夺的褫夺；我们应该认识到，（诚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8卷所指出的那样），倘若人认识不了事物，则就没有什么是能被置于事物之名称下面的……但是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名义上某种“多”是肯定的东西，但是实质上却是褫夺，虽说它是以肯定的名称进行意指的，但由于它的本己行为（习性）是在以相反方式道说着某种肯定的本性，所以就导致了这种情形。依照事物（的二重性）而言，物质性的（有形体的）事物说的是褫夺性的东西，非物质性的（无形体的）事物则说的是肯定性的东西；就（人的）认知熟悉度而言，物质性东西自然要胜于非物质性的东西；事物是由质料和形式所构成的，就实质而言，“一”的本己行为（习性）源出于这样一种形式，此形式对事物之诸部分进行了聚合，而且，对于这种本己行为，我们是用“一”这种名称来意指的。但就“区分”之实质而言，“区分”却是对上述那种本己行为的褫夺，对于这种区分，我们是用“多”这种名称来意指的……


    由此可以看出，“多”是源出于“统一性”或“综合”之差异的，“多”所道说的乃是对那种本己行为——这种本己行为是通过统一性和综合而有的——的褫夺。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并为了道说之）而对它们进行命名的，所以，通过这种综合，诸原因和诸部分就成为了被更多地知晓的名称；而那种被命名为“多”的东西，也因而似乎是对那种被命名为“统一性”的东西的褫夺；因为肯定的名称就是这样才使得我们对之有更多知晓的，所以我们就用肯定的名称来意指那种东西即那种被区分了的东西（亦即“部分”）；而我们以“综合”或“统一性”之名称来予以意指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对之有较少认知，所以我们就用那种通过“不可区分”而得到的褫夺之名称来予以意指；由于“多”是某种区分，而“统一性”则是某种不可区分者，如此也就可以（在义理上）说：相对于有形的实体，无形的实体是具有肯定性的东西的，并且可以说，有形之实体相对于无形之实体是具有褫夺性的东西的。但事实上，因为较之于无形之实体，有形之实体要更为我们所知晓，所以我们就通过肯定方式来命名有形之实体，又通过褫夺方式来命名无形之实体……


    由上面所说中因而可以看出，尽管我们是用肯定性名称来意指作为区分的那种“多”的，但它在实质上（ realiter一词在近代哲学中常被理解为“实在的”，但在中世纪哲学语境中却恰恰相反，因为在那里它往往意指超越于自然实在的“实质性”或“本质性”。——译注）却意谓着对那种本己行为（习性）的褫夺，这种本己行为是源出于整体之形式的，是对诸部分的聚合。另一方面，尽管“一”是通过褫夺性名称而获得命名的，并且如此而获得了这样一种意谓形式，在这种意谓形式中，人们认为“一”的确就是不可区分者的名称，但就实质而言，它却道说着断定性（肯定性）的东西，这种断定（肯定）是对其本己形式的断定，即断定了它乃是对被命名为“多”的那种褫夺的褫夺；因为不可区分是对区分的否定，而区分则是对断定的褫夺。正是凭借对整体的强有力的察觉，才有了不可区分的形式，它包含了“一”，是褫夺之形式，但不是对肯定的褫夺——因为这时的“一”并不是用来道说上帝的——而是对褫夺的褫夺：这样的话，着眼于事物（事实），“一”意指着肯定性的东西，而着眼于（认识之）真理，“一”意指着这样一种意谓形式，这种意谓形式所追随的乃是认知形式，它所意谓的乃是褫夺性的东西。“一”意谓着对褫夺的褫夺，前一种褫夺是通过“多”而形成的，且这种“多”所意指的乃是对通过“一”而形成的那种本己行为（习性）的褫夺，而这种本己行为（习性）却又在于：“一”是通过“多”而被规定的，是从相对立者而来被规定的。因此，“一”事实上乃是“多”的本原，同样地，“多”是通过“一”才是可数的。因为褫夺事实上是通过本己行为（习性）才被认识的，就事实而言，褫夺是通过“一”（通过对“一”的褫夺）而成为“多”的，就（意谓）形式而言，褫夺是通过“多”（通过对“多”的褫夺）而成为“一”的，所以“一”是通过（二者中的）另一方而获得限定的，亦即，是通过（它的）对立者而获得规定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68 sqq。——原注

  


  
     58 李凯尔特：《一个、统一、一：对数字概念之逻辑的评论》，载《逻各斯》第2卷，第36页。——原注

  


  
     59 Quod enim contradicit alii, opponitur sibi, sed nihil ponit, nec subjectum requirit; potest enim dici, quod non ens non videt et quod lapis non videt［虽然它是与其他东西都相矛盾和相反对的，但却并未设定（断定）什么东西，也并不要求一般主体（基体）；事实上能够说的是，非存在之不（能）看正如石头之不（能）看一样］，《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11，639b。——原注

  


  
     60 同上，问题5，630b sq。——原注

  


  
     61 ... ens et non ens contradicunt et tamen non differunt nec sunt diversa, quia diversitas est differentia entis et differentia similiter ... concedendum, quod contrarietas et relativa oppositio essent, intellectu non existente, non autem privativa oppositio nec contradictio; quia alterum extremum in illis oppositionibus, puta negatio et privatio secundum quod est extremum relationis, est tantum ens secundum rationem; quod de negatione patet, quia, licet illa dicatur de aliquo ente, ut non-homo dicitur de asino, tamen secundum rationem, qua contradicit homini non est ens nisi rationis. Per hoc patet, quod licet contraria maneant, non existente intellectu, non oportet contradictoria manere, secundum quod sunt contradictoria; quia negatio albi prout contradicit albo non est in nigro, quia ut contradicit, est dicibilis de ente et de non ente. Si dicatur, quod ad nigrum saltem sequatur negatio albi ut contradicit albo et ita contradictoria sunt, si contraria sunt; dico, quod non existente intellectu non est consequentia. Similiter privatio, licet sit negatio habitus in subjecto, tamen tantummodo opponitur habitui ratione negationis, et illa non est ens nisi tantum secundum rationem［……存在和非存在是相对立的，但并不是彼此差异和彼此区分的，因为区分乃是存在者的差异，与之类似，差异也只是存在者的差异……应该承认，对立也可以是一种关联着的反对，但这是在理智意义上而不是在实存意义上讲的，这也不是褫夺性的对立和反对；因为彼此反对的双方中的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关联项（极端），所以纯粹的否定和褫夺所依照的乃是那种作为关系之关联项的东西，就理性而言那就是“存在”；由这种否定可以看出，它是可以用来道说某种存在的，例如“非—人”可以用来指驴，但是这是依照理性才能这样讲的，这种与人相反对的东西，倘若它不是理性（意义上讲）的，则就不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对立是可以持存的，但不是实存于理智之外，虽说彼此矛盾者是不应该持存的（但在理智的意义上却是存在的）；因为，对白色的否定，作为与白色相对立者，并不（仅仅）存在于黑色中，这又是因为，所说的那种与白色相对立的东西，可以是“存在者”也可以是“非存在者”。或有人会说，对白色的否定至少是可以推及黑色的，黑色因而是与白色相对的，二者乃是对立的，即便有人这样认为，但我却要指出，“非—白色”不是实存于理智之外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后随之效果。褫夺的情形与此类似，褫夺虽可以说是对一般主体（基体）之本己行为的否定，但它也仅仅是以在理性中进行否定的方式来反对本己行为的，并且倘若它不是仅仅依照于理性的话，它也就不存在］，《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38，523 a sq。——原注

  


  
     62 ... neutrum (nec unum nec multum) dicitur de non ente, cuius probatio satis plana est de uno, cum convertatur cum ente. Sed quod multum dicatur de ente videtur, quia quaelibet pars multitudinis oppositae uni, quod convertatur cum ente, dicitur solum de ente ... non potest dici multum nisi de qualibet parte eius possit dici, quod sit unum, sed unum non de ente; igitur multum non reperitur nisi in entibus［……（一和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用来道说“非存在”的，对“存在”与“一”之相关性的证明是足够清楚的，亦即，“一”是可以与“存在”相转换的。但显然，“多”也被认为是与“存在”相关的，因为“多”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对立于（作为统一性的）“一”的，这个“一”是可与“存在”相转换的，是被认为仅仅与“存在”相关的……倘若“多”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被述及，则“多”也就不能被述及了（也就谈不上有“多”了），而“多”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一”，但不是与“存在”相关的那种（作为统一性的）“一”；所以，倘若“多”不处于存在之中，我们也就找不到“多”了］，《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5，631a。——原注

  


  
     63 此词通常译为“习性”，这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译名，这里仅仅是为了突显该词的动态意而译之为“本己显现”或“本己行为”。下面的译文中会按不同语境之需要而把此词译为“习性”或“本己行为”。——译注

  


  
     64 ... privatio non salvatur nisi in ente, nullam tamen naturam ponit［……倘若褫夺不处于存在之中，则褫夺就不存在，但它也不设置任何一种自然存在（对象）］，《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5，631a。


    Privatio autem alii contraponitur, tamen naturam nullam ponit et igitur non est in genere; subjectum tamen habile requirit et ideo nec non ens, quia non est subjectum, nec lapis, quia non est aptus, possunt dici caeca, sed solum animal［但褫夺并不与其他东西相对立，它也不设置任何一种自然存在（对象），所以它并不存在于“种”之中；一般主体（基体）寻求的是适宜之物因而并不寻求非存在，因为（非存在）不是一般主体（基体），不是石头，因为（非存在）是不适宜于存在的，但非存在和石头都不能说是瞎的，唯有生物才能被称作瞎的］，同上，问题6，639b；参看本书前文第228页，注释24。——原注

  


  
     65 ... unum et multum in se accepta sunt absoluta ... non igitur opponuntur privative nec etiam relative［……一和多本身是被绝对地领会的……因而它们之对立并非褫夺性的但也不是关联性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5，631b。——原注

  


  
     66 ... utrumque extremum aliam naturam ponit［……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设置了其他的自然存在（对象）］，同上，问题6，639 b。——原注

  


  
     67 李凯尔特：《一个、统一、一：对数字概念之逻辑的评论》，载《逻各斯》，第2卷，第37页。——原注

  


  
     68 P. 那托普：《精确科学的逻辑基础》，莱比锡，1910年，第61页。——原注

  


  
     69 Unum principium numeri nihil addit super unum transcendens nisi rationem mensurae ... Sic multum quod est numerus, nihil addit super multum transcendens nisi rationem mensurati［作为数之原则的“一”并不会给超越的“一”添加什么东西，能够进行这种添加的只有尺度之形式……同样地，作为数目的“多”也不会给超越的“多”添加什么东西，能够进行这种添加的只有尺度之形式］，《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5，631a。——原注

  


  
     70 《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8a。


    Conceptus unitatis transcendentis generalior est, quia ex se indifferens est ad limitatum et non limitatum［超越的“统一性”概念是普遍的，因为从它自身来看，它是超然于有限和无限之上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2，167a。——原注

  


  
     71 Numerus non solum est unus aggregatione sicut acervus lapidum［数之为“一”并非只是像石头堆那样是通过聚集而达成的“一”］，《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9a。——原注

  


  
     72 在数学领域，基数是集合论中刻画任意集合所含元素数量多少的一个概念，不同集合可借此来进行比较，如说：集合C有比集合D更大的基数。——译注

  


  
     73 此句意指：集合之间的大小比较并未要求集合的基数必须是确定的，有无限基数的不同集合也是可以比较大小的，例如整数集合就小于实数集合。——译注

  


  
     74 实数与虚数相对，包括有理数与无理数。——译注

  


  
     75 Multitudo vel replicatio unitatum differentium specie vel genere numerum non constituit［“多”或者说“统一性”的有差别的展开并不是以属或种的方式来构建“数”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9；参看《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14，644b。——原注

  


  
     76 按《哲学历史辞典》，Element源自希腊文stoicheion，本意是作为序列成分的字母或音素，后在柏拉图文本中首度有“基本成分”意。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有如下四种意谓并最注重后两种意谓：1. 音素；2. 原素；3. 论证之始基；4. 最高的整体概念。对应的拉丁文elementum最初也意味着字母、音素，后逐渐具有希腊原词的各种意义。人们也仿效亚里士多德，把原理、原则、公理等也称作Element，视之为论证的起点，使之根本地具有了一种学术的始基或基础知识之意。故此词和希腊思想中的arche一样，兼有“开端”和“统治”之意，把此词译为“始基”而非“原素”或“要素”，或是更适宜的做法。——译注

  


  
     77 参看再下一个注释中的文字。——原注

  


  
     78 … quantitas est domina mensurarum［……量是尺度（度量）的主人］，《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1，623a。——原注


    Mathematicus omnia per rationem quantitatis ostendit［数学家通过量的形式揭示出了所有东西］，同上书，第6卷，问题1，315a。——原注

  


  
     79 ... dicendum, quod falsum assumit, quod quantitas sit subjectum mathematicae, sicut dictum est in solutione quaeationis, quia tamen quantitas non ostenditur inesse substantiae corporeae, sed quasi medium supponitur; et de substantia corporea non ostenditur aliquid in Mathematica nisi per naturam quantitatis, tamquam primae passionis, ideo videtur esse quasi ratio propria subjecti illius scientiae et quasi ponitur subjectum, licet sit ibi passio, quia includitur in subjecto priori, ut ibi dictum est［……应该认识到，诚如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所曾指出的那样，它（指原文之前列举的第3种基本论证。针对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提出的一个命题“必然存在着三种理论哲学即数学、物理学以及神学”，司各脱列举了7种常见论证，其中第3种论证是，“存在被等同地分为10个范畴，量作为区分者就构成了诸如数学这样的特殊科学”。——译注）采用了某种错误的东西，也就是说，它错误地认为，量是数学的主题。（但在我们看来）量不能被视为是内在于有形实体中的，它似乎是应被归之于中介物的；并且数学中是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与有形实体相关的，除非是把量的自然存在（如量的首要特性）看成这样的东西，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出（以下几句句意是接着上句来阐释由“除非”所引发的那种可能性，即把数学之量与自然现实中的量同等视之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又是为了最后加以否定。——译注），那种科学的主题的特有形式似乎是存在的，而且似乎是被设置到一般主体（基体）那里去了，这样才会在那里出现“承受”（特性），这是在先前所讨论的主题中业已谈过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1，314b。——原注

  


  
     80 Mathematicus non habet verum conceptum de accidente, quia imaginatur de eis, ac si essent res per se existentes［数学家并不具有关于偶性的真理概念，因为他们是这样来想象数学之对象的，即它们似乎是通过自身而实存的］，同上书，第1卷，问题7，390a。——原注

  


  
     81 Scientia (aliqua) dicitur Mathematica, non quia est de rebus abstractis aut insensibilibus, sed quia est de rebus secundum rationem mensurae et mensurabilis et quia ratio mensurae et mensurabilis est impertinens ratione motus, ideo dicitur, quod Mathematica est de separatis a motu ad istum sensum［数学可以说是（某种）科学，但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它所探讨的是抽象的或不可感知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所探讨的是那种按照尺度和可测量性之形式而存在的事物，并且由于尺度和可测量性的形式不是以运动形式而获得的，因而就可以说，数学所探讨的对象是那种有别于感官所感知的运动的东西］，同上书，第2卷，问题6，539a。


    De definitione numeri Mathematicus non curat, an sit aggregatio vel non, sed sufficit sibi, quod numerus sit multitudo unitatum vel ex unitatibus. Consimiliter de definitione circuli Mathematicus non curat, utrum illae lineae (Radien) ducantur vel non, sed sufficit sibi, quod omnes illae lineae sunt aequales, quarum unus terminus esset sicut centrum et alius sicut circumferentia circuli［数学家并不关心数之定义，不关心它是否应被定义为“聚合”，对他们而言，知道下述事情就足够了，即，数是以“多”的方式出现的“一”或者说是来自于“一”的。同样地，数学家也不关心圆周的定义，不关心它是否应被定义为那些线（半径）之定点牵引所形成的轨迹，对他们而言，知道下述事情就足够了，即，每一条这样的线都是等同的，它们的“一”就仿佛是中心，它们的“多”则仿佛是圆之圆周］，同上，541a。——原注

  


  
     82 德文受拉丁文影响把希腊思想中的arche（本原）译为Prinzip。按希腊人理解，arche有两意，即“开端”与“统治”，即不仅开端而且还始终贯彻，将之译为“原则”或译为“本原”是有同等意谓的。——译注

  


  
     83 此处应注意Bild与之前所谓Gebilde的语义关联。——译注

  


  
     84 对德语哲学中的“Einheit”（它本身又来源于拉丁语哲学的“unitas”）的翻译向来是一个难题，它的字面意为“一性”，可译为“统一性”、“一体性”、“单位”或者也可干脆直接翻译为“一”，但为了汉语表达和理解的需要，在文中强调一体性的单位运作时，我们多译作“单位”，有时也译作“一体性”。——译注

  


  
     85 ... difficultas, in qua discordant diversi, est de unitate et forma specifica numeri ... Hoc autem difficile est invenire in numero, quia secundum Avicennam 3. Met. cap. 5, multitudo inquantum multitudo non est una, numerus essentialiter autem est multitudo; ideo difficile est videre, a quo numerus habet unitatem specificam, et ideo circa hoc sunt opiniones diversae［……困难之处在于，不同之物是如何区分的，与此有关的是“一”和数的特殊形式……但这种困难是在数中才出现的，因为按照阿维森那在其对《形而上学》第3卷第5章所作的注释中所说的那样，“多本身不是一”，但数之本质却在于它乃是多；所以困难就在于去发现，数是从何而来具有特殊的“一”（单位）的，并且围绕着这一问题因而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2a。——原注

  


  
     86 此句意指：明确性（确定性）绝非来自单位自身。——译注

  


  
     87 Quidam dicunt, quod numerus suam habet unitatem specificam ab ultima unitate, non autem absolute ab unitate inquantum unitas, sed secundum quod habet determinatam distantiam ad primam unitatem et secundum talem distantiam ad primam unitatem distinguuntur numeri specifice secundum diversas distantias, unde talis distantia distinguit specifice numeros.


    Sed contra, ultima unitas alicuius numeri, si det formam et speciem illi, aut igitur inquantum haec unitas est, aut inquantum distans a prima ? Non inquantum haec unitas, quia illud, quod est forma et species alicuius totius, oportet perficere totam materiam totius, sicut anima quae est forma hominis perficit totam materiam et omnes partes corporis hominis. Sed ultima unitas non informat omnes unitates praecedentes in numero; igitur non potest esse forma totius numeri inquantum unitas talis est.


    Praeterea, haec unitas, quae est ultima, est materialis, sicut et aliae unitates, aliter ternarius esset quaternarius, si ultima unitas quaternarii non esset pars totius materialis sed tantum forma praecedentium; non igitur inquantum haec unitas est magis forma totius numeri quam alia unitas. Nec potest dici, quod sit forma totius numeri secundo modo, quia distantia unius unitatis ab alia formaliter est relatio; igitur si numerus sortiatur suam unitatem specificam ab unitate propter illam distantiam a prima unitate, sequitur, quod numerus non sit quantitas, sed relatio sive respectivum.


    Praeterea contra hoc, cum illa distantia ultimae a prima tantum sit in ultima unitate vel in illis duabus unitatibus ultimate distantibus, et non in mediis, sicut distantia, qua disto a pariete, tantum est in me vel in me et in pariete et non in aere medio, sequitur, quod illa distantia non potest esse forma totius numeri, cum non sit forma cuiuslibet partis numeri, et per consequens ab illa distantia non poterit numerus habere suam unitatem specificam, cum illa distantia sit in uno distante vel solum in duobus, et non potest esse in omnibus unitatibus ut forma.


    ［某些人认为，数是从最终的“一”（单位）那里获得它的“属”（明确性，规定性）的单位的，但不是绝对地从这种最终单位本身而来获得的，而是按照它与最初单位之间的确定距离而获得的，并且，不同的数按照与最初单位的不同距离就以“属”的方式区分开来了，由此而来，这种距离也就以“属”的方式区分了诸数。


    但对此可以反问道，对于某种数的最终单位而言，倘若有东西给予了那种东西（数）以形式和属（明确性），那么这种给予者是那个最终单位本身，还是与最初单位存有一定距离的那个最终单位？（无论怎样都）不会是最终单位，因为那种东西（给予者）乃是某种整体性的形式和属，是应该全面施行于全部质料中的，正如灵魂作为人的形式是施行于人的全部质料中的也就是说是施行于人之形体的每一部分中的。但一个数的最终单位并不会对这个数中的前面的每一个单位都予以塑形；因而，只要它是这样的一种单位，它就不能是数的整体形式。


    此外，这种最终单位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质料性的，否则，以“四”为例，若它的最终单位不是整体质料的一部分而仅仅是先行之形式的话，它就必然会变成“三”；因而就不能认为，较之于其他单位，最终单位更应被称为数之整体形式。也不能认为，就（最终单位与最初单位存在一定距离的）那种形式而言最终单位乃是数的整体形式，因为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的距离从形式上讲乃是关系；所以，倘若数是借助于其最终单位与最初单位的那种距离而从最终单位那里得到了它的“属”的单位的话，则就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即，数不是量，而是关系或相对性（观察角度）。


    此外还可如此反驳：最终单位与最初单位之间的那种距离，是在最终单位中的或者说是在这种距离的那两种终极单位中的而不是在中间单位中的，它正如下述这样一种距离，即，在我和墙壁之间有段距离，这种距离是存在于我之中的也是存在于墙壁之中的但不是存在于中间的空气中的，由此可知，那种距离不能是数的整体形式，因为它不是数之任何一部分的形式，并且，从那种距离可以合理地推论出，数是不能够具有它自己的特殊单位的，因为那种距离是存在于一种不同中的或者说是仅仅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终极）单位中的，是不能存在于每一种单位和形式中的］，《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2b sq。


    ... si prima unitas fiat ultima et ultima prima, nulla fiat differentia in substantia numeri, quod non staret, si ultima unitas esset forma completiva et specifica numeri［……倘若最初单位成为最终单位和（相对于）最初的最终单位，这也不会在数之实质上造成差异，因为，倘若最终单位是数的完整的和“属”的形式，则（各个单位的那种所谓的等值性）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同上，273a sq。——原注

  


  
     88 “离散的”（diskret），数学与物理学中的术语，意指事物被有限的间隔或距离给彼此区分开来的状态。——译注

  


  
     89 Alia opinio est, quae videtur esse secundum intentionem Aristotelis magis quam prior, quod sicut continuitas est forma et per se unitas continui et partium eius, a qua habent suam unitatem in toto ... et partes in continuo, est discretio, ut sicut continuitas est unitas continui, ita discretio est unitas discreti sive numeri; et sic per aliam et aliam continuitatem est alia et alia species continui, ut patet in linea, superficie et corpore, ita secundum aliam et aliam discretionem est alia et alia species; et sicut partes continui sunt materiales respectu continuitatis, quarum omnium continuitas est forma, ... et per talem discretionem habet numerus esse in determinata specie et secundum aliam et aliam discretionem unitatum est alia et alia species numeri.


    Secundum hoc etiam patet, quod numerus non componitur ex numeris, quia una species completa non est pars potentialis alterius speciei. Cum igitur numerus ex hoc quod habet certam discretionem unitatum sit completa species in unitate sua specifica, stante sua discretione, quae est opposita discretioni alterius speciei numeri, non poterit esse pars eius, cum habeat oppositam discretionem et in eadem specie numeri non possunt complete et actu esse oppositae discretiones, sed tantum unitates sunt partes numeri et sic numerus componitur ex unitatibus et non ex numeris. ... Sed contra: partes, quae non habent maiorem unitatem in toto quam haberent, si non essent in toto, non sunt partes alicuius totius, quod est per se unum ... igitur unitates prout habent discretionem, non sunt partes alicuius unius per se; igitur sequitur, quod numerus non sit aliquid per se unum sed tantum aggregatione.


    Item secundo sic: impossibile est formam absolutam advenire alicui sine sui mutatione, quamvis hoc dicatur esse possibile de forma respectiva; sed si lapidibus facientibus senarium numerum addatur unus lapis per generationem sive creationem, lapides priores desinunt esse sub forma senarii et incipiunt esse sub forma septenarii et ab illa forma habent unitatem aliam specificam. Si igitur forma numeri septenarii sit ab aliqua forma absoluta et illi sex lapides in nullo mutantur per hoc, quod de novo generatur alius lapis, sequitur quod forma numeri septenarii non sit alia forma absoluta extra animam in illis septem lapidibus.


    ［另一种观点认为——较之于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看上去更多地遵照了亚里士多德的意图——连续性在形式上并自在地是连续的单位，而且是那种东西（连续性是从这种东西中获得它们的全部单位的）之部分的单位……连续性中的部分乃是离散，正如连续性是连续的单位，如此，离散（性）就是离散的单位或数的单位；这样的话，通过一种又一种的连续性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连续的“属”，这在线、面、体那里是显而易见的，如此，按照一个又一个的离散也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离散的）“属”；并且正如连续性的部分是相对于连续性（之形式）而言的质料，其中的每一个连续性都是形式，……并且通过这种离散，数就拥有了在确定的“属”之中的存在，并且按照一个又一个的离散单位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数的“属”。


    但就此可以看清的是，数不是由数目所聚合而成的，因为一个完整的“属”不是其他的“属”的可能部分。所以，具有某种确定的统一性之离散的数乃是一个完整的“属”，是一个在其特有的单位中的完整的属，它本己的离散与数的其他“属”的离散是相对立的，它是不能成为其他“属”的一部分的，因为它具有（与其他“属”）相对立的离散，并且相对立的离散是不能完整地且实际地共存于数的这同一个“属”中的，但是只有单位才是数的部分，这样的话，数就是由单位所构成的而不是由数目所构成的。……但对此的反驳是：虽说诸部分是不存在于一种整体中的，且不是某个整体——这种整体本身乃是一个单位——的诸部分，但即便（强行认为）它们具有一个整体，它们在这个所谓的整体中也是没有更大的单位的。这样的话，作为对离散的拥有者，诸单位是不会成为某种单位本身的部分的；继而可推论出，数并非本身就是单位，而仅仅是通过聚合才是单位。


    针对第二种观点，还需指出：对于某种东西而言，无论它具有相对形式的可能性是多么大，但若没有它自己的变化，绝对的形式是不可能归于它的；但是，倘若通过产生或创造，数目上是“六”的一些石头被添加到一个石头上去了，则先前的那些（六个）石头就不再存在于“六”的形式中了，而是开始存在于“七”的形式之下，并且从这种（“七”）的形式中获得了其他的“属”（明确性）的单位。因而，倘若“七”的数目形式是来自于某种绝对的形式并且那六个石头（并未）通过新加入的别的石头而被转变为空无的话（从上下文语境看，原书此处所刊印的拉丁文原文应是漏掉了一个否定性副词“non”，否则句意不可解。——译注），则就可以推论出，“七”的数目形式并不是别的某种外在于灵魂的、内在于那七个石头中的绝对形式］，《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3b sqq。——原注

  


  
     90 根特的亨利（Heinrich von Gent，拉丁文名Henricus a Gandavo或Henricus Gandavensis），约1217-1293年，出生于比利时的根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思想家，他的神学和哲学思想对邓·司各脱产生了深刻影响。——译注

  


  
     91 此句意为：若数是在连续性问题上而被定性为否定性的东西，则数的明确性就不能也同样从中得出，否则悖谬。——译注

  


  
     92 Alia est opinio Gandavensis ... ponentis quod solus numerus accidentalis non est nisi multitudo ex unitate profusa per divisionem continui ... Secundum hoc igitur, omnes numeri de genere quantitatis vel profluunt ab uno continuo, ..., quantum est ex parte materiae et formae continuitatis et hoc quantum ad naturam numeri in se. Sed quomodo se habet illa unitas continuitatis ad numeros? Dicit quod partium numeri sive unitatum eius non est alia forma essentialis quam sit forma continuitatis in prima unitate, a qua discinduntur sive natae sunt discindi ...


    Hoc autem quantum ad unitatem specificam numeri; sed si non sit alia forma absoluta in numero a forma continuitatis, quomodo ergo differt numerus a continuo? Respondet quod non est differentia inter continuum et discretum, nisi secundum respectum quendam et ordinem partium aliter se habentium inter se in continuo et aliter in discreto, quia in continuo partes copulantur ad terminum communem, in discreto autem non; et hoc non convenit discreto ex natura alicuius positivi, quod super continuum addat, sed potius ex natura privativi, in quo deficit a continuo. Numerus enim non habet esse nec intelligi, nisi ex privatione continui ... sic numerus sive discreta quantitas nihil addit super continuum nisi rationem negationis aut respectum partium ad invicem, ex quibus habet aliam rationem mensurandi quam habet quantitas continua et est altera species quantitatis quam continua.


    ... quod non est alia forma numeri essentialis a forma continuitatis primae unitatis sed tantum alia forma accidentalis (respondet Gandav.). Quod probat primo per hoc, quod species unius numeri non differt nisi propter aliam distantiam ad primam unitatem, quia enim ternarius aliter distat a prima unitate quam binarius, ideo ternarius differt a binario. Sed talis distantia ad primam unitatem est accidentalis numero, quia non est ex natura unitatum, quia si prima fieret secunda, non variaretur et hoc idem probat secundo sic: sicut magnum et parvum se habent in continuo, ita multum et paucum in quantitate discreta; sed magnum et parvum non distinguunt specie quantitatem continuam, igitur nec multum et paucum quantitatem discretam; igitur sicut aliqua magnitudo parva cresceret secundum additionem et fieret continue maior et non esset alia magnitudo specie, ita cum numeri crescunt secundum unam distantiam, numerus parvus, secundum se non differt specie a magno nisi accidentaliter propter distantiam ad primam unitatem et sic numerus non habet aliam formam essentialem a continuitate primae unitatis.


    ... illa praedicta (de magno et parvo, multo et pauco) possunt accipi dupliciter: uno modo secundum quod magnitudo et multitudo sunt species quantitatis et alio modo secundum quod sint passiones. Primo modo verum est, quod sicut magnum et parvum se habent in continuis ita multum et paucum in discretis; et ideo sicut magnitudo est alterius rationis in continuis, ut in linea et superficie et in corpore, ita multitudo in numeris variatur secundum species diversas. Si vero accipiantur secundo modo, prout sunt passiones, sic accipiuntur ut magnum opponitur parvo, et multum pauco, et sic verum est, quod sicut isto modo magnum et parvum sunt passiones continui, ita multum et paucum sunt passiones discreti. Si tamen ex hoc concludatur, quod sicut magnum et parvum sunt passiones magnitudinis eiusdem speciei, quod ita multum et paucum erunt passiones eiusdem numeri secundum


    speciem, dicendum, quod non est simile, quia continua non variantur, nisi penes aliam et aliam rationem divisibilitatis; magnum vero et parvum non variantur penes aliam et aliam rationem discretionis; multum vero et paucum variantur per discretionem prout opponuntur. Unde quia forma numeri est magis praecisa, quia omnino indivisibilis ... non autem sic forma continuitatis, ideo quantumcumque augmentetur magnitudo, non variatur eius species propter magnitudinem, sed addita unitate variatur species numeri essentialiter; ideo non stant multum et paucum in eadem specie numeri.


    ［还有另一种观点来自于根特的亨利……他认为，倘若“多”不是经由连续之区分而出自于过多的单位的话，单独的数就不是偶然的……就此说来，每一个数都是关涉于量之种的，或者说都是源出于连续的一的，……，正如它是出自于连续性的形式和质料，这也类似于在数本身的本性中所发生的那种情形。但是那种连续性单位（连续性）是如何把自身加之于诸数的呢？他认为，数之部分或者数之单位并非某种有别于那种连续性形式（存在于原初单位中的连续性形式）的本质形式，最初单位是从连续性中裁分出来的或者说衍生者得到了区分……


    但这也同样是数之“属”的单位中发生的情形；然而倘若在数中并不存在某种有别于连续性形式的绝对形式，那么数又如何区别于连续性呢？对此的回应是，倘若两相对照且依照诸部分的内在秩序来看，诸部分在连续性中和在离散中的存在不是不同的，则在连续性和离散之间就不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连续性中诸部分是与共有界限（术语）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离散中则不然；而且这也不适用于从某种实在的自然本性而来的离散，因为这种本性乃是连续性所有的，毋宁说这种离散乃是出自于对自然本性的褫夺，在这种对自然本性的褫夺中它乃是连续性之失效。倘若不是出自对连续性的褫夺，数事实上就不存在也不能被认识……这样的话，数或离散的量就没有把什么东西添加到连续性之上，除非说是把否定的形式（视角）或相应部分给加上去了，由此而来，数或离散的量也就具有了不同于连续量的另一种测量形式（角度），而且是有别于连续性的另一种量的“属”（明确性）。


    ……它不是有别于最初单位之连续性形式的另一种本质性的数之形式，而只是另一种偶然的形式（根特的亨利如此回应道）。他首先给出了下述证明：数的“属”是不会出现差异的，除非是按照诸数与原初单位的距离的不同来考虑的，因为（就后一种情形而言）“三”与原初单位的距离的确不同于“二”与原初单位的距离，所以“三”（在属上）就区别于“二”。但是这种与原初单位的距离在数目上乃是偶然的，因为它并非来自于单位之本性（自然存在），因为倘若原初单位（第一单位）成为了第二单位，数是不变化的，并且倘若第二单位成为了原初单位，也同样会是如此（数不变化）：这正如大和小在连续性中的情形，离散之量中的多和少也是同样情形；但是大和小并不是在“属”上区分了连续的量，相应地，多和少也不是在“属”上区分了离散的量；那么就如同小的东西通过添加而增长为大并持续变得更大，但并未在“属”上成为另一种大，如此，当诸数按照一种距离而增加时，小的数，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在“属”上有别于大的数，除非是，诸数是以偶然的方式按照它们与原初单位的距离而增加的，但这样的话，数就不具有有别于原初单位之连续性的另一种本质形式了］，《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5a sqq。


    ［……对“大和小”以及“多和少”的那一论证能够在双重方式上得到理解：一种方式是把大和多视为量上的“属”；另一种方式是认为它们所意指的乃是“特性”（本己显现形式）。在第一种方式下有这样一种切中实事的看法：大和小是处于（自然的）连续性中的，多和少是在（数的）离散性中的；相应地，正如“大”是连续性——在线、面、体中的连续性——的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多”在数领域中是按照不同的“属”而变化的。倘若第二种方式的理解是真切的，也就是说，倘若把两两相对的“大和小”及“多和少”理解为“特性”是确实的做法，如此也就可以确切地说，正如“大和小”是连续性的特性，“多和少”乃是离散性的特性。但是，倘若由此推论出，“大和小”是同一个“属”即“大小之属”的特性，“多和少”是同一个“属”即“数之属”的特性，则就应认识到，这两种情形是不相似的，因为连续性是不变化的，除非是鉴于可分性的不同方面才能这样说；真正说来，“大和小”是不会鉴于离散性的不同方面而发生变化的；事实上，“多和少”是会作为相对立者而通过离散性发生变化的。因为数的形式是更加断裂的（离散的），因为每一个数都是不可分的……然而连续性的形式却并非如此，不管一种大小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增加，它在大小上的“属”总是不变的；但是在数上增加一个单位，这个数的“属”就被本质性地改变了；所以说，“多”和“少”并非处于数的同一个“属”之中］，同上，279a sq。——原注

  


  
     93 Numerus nullam unitatem realem habet aliam a rebus numeratis sed solum unitatem rationis, quam mens concipit［数并不拥有与可被计数之事物有别的什么实在的单位，而只是拥有理性的单位，这种单位乃是理智所领会的东西］，《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5 a。——原注

  


  
     94 De quantitate nihil est extra animam, nisi quantitas continua, cuius partes divisae extra animam non possunt habere unitatem numeri, nec unum numerum constituere, sed tantum sunt haec, haec, haec, non habentia aliquam unam formam numeralem ... solum numerus habet suam unitatem ab anima［就“量”而言，没有什么量是存在于灵魂（心灵）之外的，除非是连续的量，但连续量的那些处于灵魂之外的不同部分是不能具有数的单位的，也不能构建数的单位，而只能是“这个”、“这个”、“这个”，并不具有数的某种形式的单位……数仅仅具有它自己的来自于灵魂的单位］，《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9 b。


    Intellectus primo mensurat intellectualiter aliquam multitudinem intellectam, quam postea applicando ad alia discreta, quae sunt extra, mensurat illa multitudine intellecta, a qua ut sic quantitas numeri habet suam unitatem sicut ens formaliter in anima［理智首先是以理智的方式测量了得到理解的“多”，这些得到理解的“多”是随后要被应用到其他离散性的东西上去的，这些东西乃是外在的，而对这些东西的测量是以得到理解的“多”的方式进行的，由此而来，正如“存在”形式性地存在于灵魂之中，数的量也就拥有了它本己的单位］，同上，280a。——原注

  


  
     95 Numerus mathematicus dicitur multitudo aggregata ex rationibus unitatis ut participant quantitatem; ut ternarius numerat tria quanta, sive sint ferra sive lapides sive ligna vel albedines vel quaecumque quantitatem participant: et hic est numerus quo numeramus. Numerus naturalis dicitur multitudo aggregata ex ipsis rebus, quibus convenit ratio unitatis; quae sunt ipsae res numeratae ut tres lapides, vel tres albedines: et iste est numerus qui numerat per numerum mathematicum［数学的数被认为是从单位（统一性）的诸形式而来的聚集起来的多，是对量的分有；三元组（三项）的东西是对多少个三的计数，它们或是铁器，或是石头，或是木头，或者白色，或是无论如何都分有着量的东西：这样的话，数就是我们用以计数的东西。自然数被认为是来自于事物本身的聚集起来的多，与它们相宜的乃是单位形式；事物本身是被计数的，如三块石头或三种白色：这种数是通过数学的数而来计数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0a。


    Diversa enim ad se invicem numerantur, numeri autem numerant se ad invicem, aut per numerum aut per unitatem［不同事物事实上是轮流被计数到自身上去的，但诸数则是把自身计数到彼此上去，或是通过数，或是通过单位］，同上，590a。——原注

  


  
     96 Ratio mensurae ... magis inest discretis et continuis non nisi inquantum participant quantitatem discretam［度量形式……更多地是内在于离散性的东西中的，而不是内在于连续性的东西中，除非后者同样多地分有了离散的量］，《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问题9，251a。


    Ratio mensurae est passio quantitatis et sic non propria ratio quantitatis ... dicendum ... quod propria ratio (quantitatis) est divisibilitas in partes eiusdem rationis ...


    Divisibilitas fundatur in quantitate et dicit habitudinem ad divisionem, et cuicumque inest divisibilitas in partes eiusdem rationis, hoc est per quantitatem ... Quantitas notificatur per proximam passionem eius et non definitur ...


    ［度量形式是量的特性，虽说如此，但却不是量的本质形式……应该认识到，量的本质形式是那种可区分到同一形式的诸部分中去的可区分性……


    这种可区分性奠基于量之中且道说着臻于区分的那种习性，而且这种可区分到同一形式的诸部分中去的可区分性是内在于任何一种东西中的，这是通过量而存在的……量是通过它最切近的特性而被认识到的，但并不是由此而得到了（本质）规定］，同上，252a sqq。——原注

  


  
     97 Dico igitur, quod ratio indivisibilitatis in numero uno sicut quaternario vel ternario, sub qua uniuntur unitates, utpote quae inter se sunt divisae, sub qua etiam uniuntur numeri materiales constituentes unum numerum ut sex, quatuor, decem; illa dico ratio indivisibilis et una quae est ratio formalis unius numeri, est identitas in specie unitatum replicatarum, illum numerum constituentium, ut sic dicamus, quod quaelibet species numeri ex eo est una, quia constat ex uno et uno eiusdem rei usque ad certum numerum replicationis talis numeri; ita quod una species numeri ab alia situ recte distinguatur propter maiorem vel minorem replicationem talium unitatum［所以我认为，“一”、“二”、“三”这些数中的那种不可区分性的形式正是诸单位统一于其下的那种形式，如同那些彼此间有差异的东西，由数目“一”所构建的那些质料性的数（如“六”、“四”、“十”等）也是在那种形式下得到统一的；我认为，那种不可区分性形式和“一个”都是数之单位的典范形式，是在“属”中得到展开的、对数予以构建的单位的同一性，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数的任何一个“属”都是出于那个“一”的，因为“属”始终是从“一”和事物的同一种“一”而来趋于数的那种展开了的确定之数中去的；如此，数的一个“属”与别的“属”的区分，是通过这种单位的展开所形成的大或小而在（序列）位置上被正确地区分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7 b。


    Bis tria non sunt senarius sed quae habent bis tres unitates, habent senarium et est denominativa praedicatio［3的2倍不是六，而是说，那种具有3个单位之2倍的东西，乃是具有了6个单位，并且这种谓述是命名性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问题9，257b sq。


    Duae species numerorum ... non possunt se habere per aequalem immediationem ad unitatem［两个数的“属”……是不能通过与“一”有同样的直接距离而具有自身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72a。——原注

  


  
     98 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的此前一处文本中，司各脱曾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3的倍数不是六的本质，而只是一种量而已。故这里有“3的2倍不是六”以及“2乘以3不是六（作为6之本质），而是造就了6（个单位）”之语。海德格尔在这里是通过德语量词与阿拉伯数字两种形式来表示这种区分，汉译文也循用了这种方式。——译注

  


  
     99 ... quando arguitur, quod numeri distinguuntur per aliam et aliam distantiam ad primam unitatem, dicendum, quod, licet illa distantia diversa necessario concomitetur numeros distinctos, non tamen est prima ratio distinguendi eos, ut probatum est, unde non potest esse forma primi numeri, sed concomitatur certam discretionem numeri［……当我们说，诸数并不是通过与原初单位的不同距离而被区分开来的，此时应该认识到，不同的距离必然是与那些分明的数相伴随的，但并不是对它们予以区分的首要形式（观察角度），那么就应承认，由此而来它不能是原初单位的形式，但却是伴随着数的某种确定的离散性］，《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8b sq。——原注

  


  
     100 Haec et illa non faciunt unitatem binarii, sed una praecise distincta a se invicem［这个和那个并不构成一种二元单位，而是彼此割裂地区分开来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问题9，257b。


    Unum quod est eiusdem speciei est mensura unitatum integrantium numerum et est uniformitas unitatis specificae in eis［“一”是（与诸数）具有同一个“属”的，是对数有统合之功的单位的尺度，并且，在它们当中，“一”乃是明确的单位的一致性］，《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87 b。


    Unum et numerus sunt unigenea, quia numerus nihil aliud est quam plura una［一和数都是惟一的，因为数仅仅是众多的“一”］，《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10卷，问题1，624a, b。——原注

  


  
     101 Materia non potest intelligi nisi sub habitudine ad formam［质料是不能被认识的，除非它处于趋于形式的那种本己行为（习性）之下］，《论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诸问题》，第2卷，问题6，333b。——原注

  


  
     102 同上，问题4，329b。——原注

  


  
     103 这种时间规定乃是为了刻划个体性东西的特性，这种时间规定的决定性功用特别地显现于历史科学的时间概念中，这种时间概念的范畴结构在我的下述论文中得到了突显：《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载《哲学与哲学批评年鉴》，第161卷，第173页以下，并参看第357页以下。——原注

  


  
     104 Expono quid intelligo per individuationem ... non quidem unitatem indeterminatam, secundum quam quodlibet in specie dicitur unum numero, sed unitatem signatam ut hanc, ut est haec determinata［通过个体性的东西，我对之获得了理解并做出了解释……它事实上不是有限的单位——按照这种有限的单位，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在“属”中被说成是数字上的“一”——而是标志性的单位，它标志着“这个”，是有限的“这个”］，《牛津评注》，第2卷，分类3，问题4，33a, n. 3；参看同上，分类2，问题1-7。


    Accipitur individuum substantia et simul totum stricte, prout includit existentiam et tempus ut hic homo existens et hic lapis existens［个体性东西被理解为本质，同时在严格意义上它也被认为是完整的，就此而言，它包括了实存和时间，例如说，这个人实存，这块石头实存］，《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7卷，问题10，215b, n. 76。


    Singulare dicit gradum distinctum naturalem unius individui a gradu naturae alterius individui eiusdem speciei, eo quod ... numquam natura generat duo individua eiusdem speciei secundum eundem modum et gradum participantia illam speciem, sicut nec duae species umquam aequaliter participant naturam generis［单独性说的是一个个体与具有同一个“属”的另一个个体在自然程度上有所区别的那种自然的分明程度，这样的话……属于同一个“属”的这两个不可分的个体是绝不会按同一种形式和对那个“属”的分有程度而自然形成的，正如两个“属”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样地分有“种”的本性（自然存在）］，《论事物之本原》，问题8，501b。


    Duo poma in una arbore numquam habent eundem aspectum ad coelum［一棵树上的两个苹果绝不会具有朝向天空的同一种视角］，同上，502 a。


    Hic et nunc quae sunt conditiones concernentes rationem singularis［“这”和“现在”是混合在单独形式（视角）中的情形］，同上，511；尤应参看本文第2部分，第2章。——原注

  


  
     105 参看其主要著作《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界限》以及此外的其他文献，尤其是他的那篇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历史哲学》，载库诺·费舍尔纪念文集《二十世纪开端处的哲学》，第2版，海德堡，1907年。——原注

  


  
     106 Illa ratio a qua imponitur ens non est una sed aequivoca in diversis sicut et ens［存在者由之而来得以被给予的那种形式不是“一”的形式，而是不同东西中的“歧义性的”形式，这正如在存在中的那种情形］，《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4，449b。


    ... apud Metaphysicum vel Naturalem, qui non considerant vocem in significando sed ea quae significantur secundum id quod sunt, (vox entis) est analoga［……就形而上学家或物理学家而言，他们并不思考意谓中的话语，而是思考那种东西，即那种按照其所是而被意谓的东西，（存在的话语）乃是类比性的］，同上，447 b。——原注

  


  
     107 “原因”必有效果与之相随，“根据”则未必有效果相随。——译注

  


  
     108 Ponitur analogia in voce ... quia significat unam rationem primo, quae existendo diversimode convenit duobus vel pluribus, quae dicuntur analogata: sicut hoc nomen causa et hoc nomen principium ... significant unam rationem primo, tamen illa est in diversis secundum ordinem.


    ... (alio modo) quia vox uni imponitur proprie et propter aliquam similitudinem ad illud, cui primo imponitur, transfertur vox ad significandum aliud ... et hoc secundum significat solum propter aliquam similitudinem eius ad illud, cui primo imponitur.


    ［类比是在话语中被建立起来的……因为它首先意指单一形式，它是以不同形式的实存而适宜于两个东西或多个事物的，而这些东西就被称作是类比之物：正如“原因”这个名称和“本原”这个名称……它们首要地意指单一形式，但是依照秩序，它们在不同领域中却是不同的。


    ……（就另一种形式而言）因为话语是被本己地建立到一种东西上去的，是按照与之有某种相似性的方式而建立到一种东西上去的，且话语进而又被转运到其他有待意指的东西上去……照此而言，它仅仅是按照它与它所首先意指者的某种相似性而进行意指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4，446a sq。

  


  
     109 Sed qualitercunque sit de modo ponendi analogiam, nullus istorum modorum videtur convenire enti respectu decem praedicamentorum［但是，无论建立起类比的形式是何种形式，在那些形式中，找不到什么形式适宜于那种存在，即相对于十个范畴（被其所规定）的那种存在］，参看《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诸问题》，第1卷，问题7，388b；全集版参看《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1，584a。


    Concedo quod ens non dicatur univoce de omnibus entibus, non tamen aequivoce, quia aequivoce dicitur aliquid de multis, quando illa de quibus dicitur non habent attributionem ad invicem, sed quando attribuuntur, tunc analogice. Quia ergo (ens) non habet conceptum unum, ideo significat omnia essentialiter secundum propriam rationem et simpliciter aequivoce secundum Logicum; quia autem illa quae significantur inter se essentialiter attribuuntur, ideo analogice secundum Metaphysicum realem［我承认，“存在”不是被用来一义性地道说一切存在的，但也不是歧义性地来道说的，因为一种东西要能被用来进行歧义性的道说，需要满足这样的条件，即它所要道说的那些东西是不能彼此归因的；但是当这种彼此之归因存在时，那种东西就是在被用来进行类比性的道说。因为它（存在）不具有一个概念，所以它是按照本己方式来本质性地意指一切事物的，并且，按照那位逻辑学家（指阿维森那。——译注）的说法，它能对一切事物进行简单的、歧义性的意指。但是因为它所意指的那些事物是本质性地在它们自身之中彼此归因的，所以，那位形而上学家（指亚里士多德。——译注）的看法才是真实的，即，它是以类比的方式进行道说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1，153a。——原注

  


  
     110 邓·司各脱在上一文本（《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1，153a）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一义性”的否定性表述不合他的本己思路。对此问题历来有较多争议。通过近几十年来所作的相应的文本学和手稿研究，当代西方的司各脱学者一般认为，此处的这一观点或者是司各脱前期所持有的、后来被放弃的观点，要么是误置入的。如“法兰西斯会出版机构”在其所出版的“批判考证版”《邓•司各脱哲学著作集》的第三、四卷即《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拉丁文批判考证版，1997）中就直接删掉了“存在不是被用来一义性地道说一切存在的”这句话。——译注

  


  
     111 “homogen”，也可按字面原意译为“同种的”。——译注

  


  
     112 “Einheit”在此亦可译为“一体性”，以便兼容“单位”与“统一性”之意，即既可意指“一个”之一，又可意指“统一”之一。——译注

  


  
     113 ... quaedam sunt nomina penitus univoca: et illa sunt, quorum ratio substantiae eadem est et nomen idem. Quaedam sunt nomina, quae proprie dicuntur aequivoca: ut illa, quae actu plura significant sub propriis rationibus; et illa sunt, quorum nomen est idem et ratio substantiae diversa; et aliqua sunt nomina analoga, quae significant aliquod commune, sed tamen illud commune diversimode reperitur in diversis. Sicut infinitum significat illud cuius non est terminus; sed hoc diversimode reperitur in magnitudine, in numeris et in continuis et discretis; quia ergo huiusmodi nomina significant aliquid commune, ideo proprie non dicuntur aequivoca, et quia illud commune diversimode reperitur in diversis, ideo talia nomina non dicuntur proprie univoca sed dicuntur proprie analoga; quia ergo huiusmodi nomina significant aliquid commune primo, ideo per immediate adjunctum contrahi possunt. Huiusmodi autem nomina sunt multum et album: nam multum primo significat excessum in quantitate: et ideo contrahi potest. Similiter album primo significat aliquid faciliter movens sensum; sed hoc diversimode reperitur in diversis, scilicet in colore et in voce quia in colore est albedo, et id etiam in voce reperitur, sumendo albedinem pro alta et elata voce et huiusmodi, et ideo potest contrahi. Quia ergo multum et album significant aliquid commune ideo per immediate adiunctum contrahi possunt. Aequivocum autem inquantum aequivocum nihil commune significat et ideo contrahi non potest［……某些名称是彻底地一义性的：它们的本质形式是同一种形式，它们是同一种名称。某些名称则是以本己方式被歧义性地道说的：它们实际上是在它们所特有的形式下意指了众多东西，它们的名称是同一的，它们的本质形式则是不同的；还有一些名称是类比性的，它们意指了某种共通的东西，但是那种共通的东西是在不同的东西中以不同方式被发现的。正如“无限”意指那种没有限度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以不同方式在大小中、在数量中、在连续性和离散性中找到的；因为这种方式的名称所意指的是某种共通的东西，所以就其本己特性而言，它们是不能被称作歧义性的，并且因为那种共通的东西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东西中找到的，所以这些名称就其本己特性而言也不能被称作一义性的，而应被合乎本己地称作类比性的；因为这种方式的名称所首要地意指的是某种共通的东西，所以它们是能够通过直接的附加（连接）而被引致的。“多”和“白”就是这样的名称：因为“多”首要地是意指量上的超出，所以它是能够（在不同东西中以不同方式）被引致的。与之类似地，“白”首要地意指某种轻易地刺激着感官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东西中被发现的，也就是说，是在有颜色的东西中和在话语（语音）中被发现的，因为在颜色中它是白色，而且，这在话语中也是可以发现的，（作为话语的）白色是通过高的和抬升的语音而被获得的，所以它也是能够（在不同东西中以不同方式）被引致的。因为“多”和“白”意指某种共通的东西，所以它们是能够通过直接的附加而被引致的。但是歧义性的东西就其作为歧义性的东西而言并不意指什么共通的东西，所以是不能以上述方式被引致的］，《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3，17b sq。——原注

  


  
     114 “monas”是希腊词语“μονάς”的拉丁文写法，这个希腊哲学术语意为：“统一性，一体性、单一性、源始单位”，亦即等同于具有同样丰富意谓的拉丁文中的“unitas”和德文中的“Einheit”；莱布尼茨正是据此而构造了他的“Monade”概念和相应理论。“单子”是汉语学界对这一术语的通用译名，这里予以沿用，但也可译为“统一性”或“一体性”。——译注

  


  
     115 这个拉丁文词语在此似还有“随机地”、“不加区别地”之意。——译注

  


  
     116 如同在此前注释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哲学所使用的“主观”与“客观”等词的意谓与17世纪之后的近现代哲学对它们的理解和运用是几乎对反的，故按后者所习惯的用法和意谓，这里亦可译为“客观实际的部分”。——译注

  


  
     117 按康德哲学所提供的对传统哲学概念的观察角度来看，广延乃是空间的一般量的概念，是“在一般直观中同质杂多的意识，只有由此意识，有关一个客体的表象才首先成为可能”。因而广延对于自然对象“自身”而言乃是“偶然的”。——译注

  


  
     118 ... Constat in omni genere semper imperfectum et diminutum oriri ab illo, quod est perfectum simpliciter in illo genere ... Cum ergo quaelibet res et quidquid est in rebus, quocumque modo esse vel rationem entis participet, aliquo modo sit imperfectum et admixtum, oportet, quod omnis res secundum illud totum, quod in ea est, a primo et perfecto ente oriatur: hoc autem ens non est neque intelligi potest, nisi unum solum infinitum. Ab hac igitur unitate oritur totus numerus et omnes unitates creaturarum, non per huius unitatis divisionem, ut de ipso uno fiant duo, et pereat eius unitas ex hoc, quod unitas et numerus exoriantur, sicut in divisione quanti, ut jam dicetur; hic enim numerus qui procedit ab uno in quantis, multiplicatur, quia unum fit duo; sed ab ista unitate oritur numerus et unitates, ut ab ipso principio calidi omnium primo procedit primum et item secundum et iterum tertium et sic deinceps usque ad infimam creaturam. ... Sed praedicta mediatio ... debet intelligi, quoad mediationem in genere dignitatis, quia primum causatum immediate participat divinitatem, secundum non ita immediate ... Et sic patet quod universalitas rerum est numerus quidam constans ex unitatibus particularitatis in essentiis, eaeque omnes ortum habent ab unitate prima Dei, quae non est participata, sed quam omnis creata unitas participat, per quam dat imitationem, quae totum rerum numerum et eius unitates virtute continet et potentia activa; quae unitates oriuntur ab ipsa ... per sui communicabilitatem ...


    Alia est unitas, a qua oritur numerus et omnes (eius) unitates, quas ipsa continet potentia et virtute, quasi modo specificato et ex ista oritur tota multitudo non per sui communicabilitatem, ut dixi de unitate divina, sed per sui divisionem, non quidem in partes quantitativas, sed in partes subjectivas. Et ista unitas est unitas generis metaphysici, cuius communitas consistit in analogia; ita quod res importata nomine talis generis, per se principaliter et veraciter dicitur solum de uno; de aliis per quandam attributionem ad illud ...


    Alia est unitas continens numerum, qui ab ea oritur et eius unitates secundum substantiam et naturam, ita quod per divisionem illius unitatis, non in partes subjectivas sed integrales, oritur numerus ab illa unitate. Et isto modo unum magnitudine habet in se omnem numerum, qui per divisionem magnitudinis potest inde procedere. Et quia talis unitas, quae est quantitas, accidit rebus, quae sunt de genere substantiae per ipsam quantitatem, quae est accidens substantiae, ideo etiam talis divisio ... accidit rebus aliorum praedicamentorum, quibus accidit quantitas ...


    ［……在一切“种”中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即，不完善的东西和分裂的东西乃是源出于那种东西，在同一个“种”中以简单方式而是完善者的那种东西……因为无论是什么，但凡是什么，都是存在于事物中的，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或无论它以什么方式分有存在之形式，它都是以某种方式是不完善的和复合的，应该指出，每一种东西都是按照它所存在于其中的那种整体而存在的，每一种东西都是源出于那种首要的和完善的存在（者）的：但是这种存在（者）是不能被认识的，除非它是一个唯一的无限（者）。所以，从这种“一体性”（单位）而来就产生了全部的数和一切被造物的“一体性”（单位），但这不是通过它的“一体性”的区分——如从一自身中变成两个那样——而实现的，因为倘若如此的话，倘若一体性和数是通过对它（完善者）的一体性的区分而源出于它的话，则它的一体性就消失了，这正如量之区分中的情形，而这也是刚刚才讲过的；在量上从一而来所得到的那种数事实上是可以增加的，如一变成二；但是从那种（源初的）一体性而来的数和一体性，不是通过区分而产生的，而是首先从一切事物的生机勃勃的本原自身而来进展到“首要的东西”，同样地再进展到“其次的东西”，进而再以同样方式进展到“第三等阶的东西”，如此这般按一定秩序一直进展到最低级的被造物。……但是此间要先行指出的是……我们应认识到，这种（直承本原的）进展是（仅仅只）进展到高贵之“种”中间的，因为被首要引致的东西是直接分有神圣性的，被次要引致的东西对神圣性的分有并不如前者那么直接……如此就可看出，（处于高贵之“种”以下的）诸物的普遍性就是数，数这种东西是持续不断地来自于那些在本质意义上乃是个别的“一体性”，它们的每一个开端都是从神的那种首要的“一体性”（源始单位）中获得的，但这并不是（对神性的直接）分有，而是对每一种被造的“一体性”的分有，由此就出现了摹仿，这种摹仿的优点或它的积极潜能在于，它把事物的整体上的数和一体性（单位）给保持在一起了；这些一体性（单位）源出于这种摹仿本身……是通过其自身（源始单位本身）的可交通性而形成的……


    ……还有一种一体性表现在，由之而来产生了数和一切数的一体性，前者是以潜能与优势的方式而把后者（数和一切数的一体性）保持在一起的，就好像是以统观的方式来保持的，并且，全部的“多”都是从这种一体性中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可交通性而得出的，所谓的“其自身的可交通性”，我指的是神的一体性那里的情形。这里所说的这种一体性是通过它自身的区分——当然不是区分到量的部分中去，而是区分到基体的部分中去——而产生多的。这种一体性乃是形而上学的“种”的一体性，它的共通性存在于类比中；如此所产生的事物在名称上是属于这样的“种”的，它本身根本地且事实上仅仅是对“一”的道说；而通过加之于前者（事物）的某种归因，它又是对其他东西的道说……


    还有一种一体性是把数保持在一起的，数就出自于所说的这种一体性，数的一体性（单位）是按照实质和本性而有的，是通过对包容着它们的那种一体性的区分而有的，但不是区分为基体的部分而是区分为（每一种）一体化的东西，数就是从这种一体性中产生的。以这样一种形式，一种东西就在广延上自在地具有了每一个数，而通过广延的区分，数就能够因此而推展下去。这种一体性乃是量，它是出现于诸物中的，而诸物就“种”而言是通过这种量本身而来的实体，这种量（广延）乃是实体的偶性，所以这种区分还是……出现在被其他那些范畴（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译注）所规定的事物中的，量（广延）就是发生在这些事物之中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70b, 571a sq., 572a, 574b。——原注

  


  
     119 Et isto modo ens communissime sumptum, est genus metaphysicum ad creatorem et creaturam; et eius unitas dividitur in ens, quod est in se esse, et in ens habens esse, sive cui convenit esse ens, ... quod est genus commune metaphysicum et dividitur in decem praedicamenta. Et prima divisione dividitur in ens, quod est per se secundum quod per se opponitur ei, quod est aliter se habere, et in ens quod est alicuius, quod continet novem praedicamenta accidentis. Et similiter ens, quod est alicuius, est genus metaphysicum et dividitur in ens quod est alicuius per se, ut est quantitas; et in ens, quod est alicuius per aliud, qualia entia sunt omnia accidentia alia a quantitate, quia mediante quantitate insunt substantiae naturaliter. Et quodlibet genus praedicamentorum, quae sunt decem, dividitur per subalterna genera et sic usque ad individuum; et sic causatur numerus ex divisione unitatis, non in partes quantitativas sed subjectivas［以这种形式，最普遍的存在者就被获得了，（作为最普遍者，）形而上学的种是指涉于造物主和被造物的；种的一体性是被区分到存在者中去的，种是在自身中的存在，而且在存在者中具有存在，或者说存在者之存在是适宜于它的，……此即形而上学的普遍的种，它是被区分到十个范畴中去的。对种的首要区分是将之区分到这样一种存在者中去，这种存在者本身是依照于本身对立于它的那种东西的，这种东西是以其他方式而具有自身的；并且，形而上学的种也被区分到这样一种存在者中去了，这种存在者包含了九个偶性范畴；类似地，形而上学的种也还被区分到某种东西中去了，这种东西归属于那种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者，这种东西就是量；此外它还被区分到这样一种存在者中去了，这种存在者归属于某种通过其他东西而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存在者是有别于量的一切偶然的东西，因为作为居中者的量是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实体中的（“作为居中者”，是指前一句中，“某种通过其他东西而存在的东西”指的是量。作为广延，量虽然也是偶性，但它与它所涵摄的其他一切偶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自然而然地内在于实在事物之中。——译注）。十范畴（所描述）的任何一个种都是通过（进展到）附属于它的另一个种而得到区分的，如此这般一直把区分推进到个体性东西那里；并且这样的话，数就从一体性的区分而来被引致产生了，但这种区分不是区分到量的部分中去而是区分到基体的部分中去］，《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6，572a sq。——原注

  


  
     120 Omne aliud ens ab ente infinito dicitur ens per participationem, quia capit partem illius entitatis, quae est ibi totaliter et perfecte［从无限的存在而来的其他每一种存在者所道说的都是通过分有而获得的存在，因为它所把握到的只是那种（无限的）存在的一部分，这种无限存在的如此存在乃是整体性的和完善的］，《自由论辩集》，问题5，229b, n. 26。——原注

  


  
     121 ... esse divinum non potest esse contractum nec ad genus nec ad speciem; esse cuiuscumque creaturae potest ad utrumque esse contractum［……神圣存在是不能被限制到种也不能被限制到属中去的；它的任何一种被造物的存在则是能够被限制到种和属中去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6，335 b。——原注

  


  
     122 Quaedam est mensura mensurans per replicationem, quae aliquoties sumpta reddit totum et talis est propria quantitatis. Alia est mensura perfectionis sive secundum perfectionem［某种尺度是通过重复展开而进行度量的，通过以此进行的多次度量，它就给出了整体，这就是量所特有的东西。其他的尺度是完成的尺度或是依照于完成而有的尺度］，《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问题9，251a sq。——原注

  


  
     123 “完成尺度”是指具体事物作为完成者所特有的一体化的尺度，不同于量的尺度，量可以被叠加递减，但“白色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回到黑色中去”。——译注

  


  
     124 此处为省略语，完整表达似应为“在超越之一与数原则之一之间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差异”。——译注

  


  
     125 “精神主义”这种思想向度把实在的东西看作是精神性的或者将其看作是精神的显现形式。通常译为“唯灵论”。——译注

  


  
     126 Quarta (difficultas est), an (unum) aliquam rem dicat ab ente? Et hoc est commune dubium de omnibus transcendentibus vero et bono etc［第四种困难在于，倘若“一”是“超越”，则它是否道说了某种不同于存在的东西？这也是探究每一种超越如“真”、“善”等时所共有的疑难］，《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4卷，问题2，165。（在那种只是与理论的对象性打交道的研究中，“善”始终没有得到关注）。——原注

  


  
     127 指“一”。——译注

  


  
     128 Primo quia sui manifestativa quantum est de se, cuicumque intellectui potenti manifestationem cognoscere. Secundo quia assimilativa intellectus assimilabilis ... Tertio quia facta manifestatione vel assimilatione res in intellectu est sicut cognitum in cognoscente ...si nullus esset intellectus, adhuc quaelibet res secundum gradum suae entitatis, esset nata se manifestare; et haec notitia est, qua res dicitur nota naturae, non quia natura cognoscat illam, sed quia propter manifestationem maiorem vel minorem nata esset quantum est de se, perfectius vel minus perfecte cognosci. Esse autem assimilativum dicit rationem activi respectu assimilabilis et sequitur naturaliter esse manifestativum vel disparatum est non habens ordinem ad ipsum sed semper assimilativum ...［（一种与认识相对的东西是通过下述三种方式而被说成是真的，）首先，因为它自身所呈现的东西就是它自身之所是，它把自身呈现给任何一种能够认识到这种“呈现”的认识；第二，因为它是一种可以与之同化的理智的同化对象……第三是因为，以呈现或同化之方式而被造就的理智中的事物正如认知者中的被认知者……即便不存在什么理智，也仍然会有随便一种东西，按照它的存在等级，自然而然地呈现自身。（所以）这种知识乃是这样一种知识，即，从它而来，所说的那种事物得到了自然而然的认识，不是因为自然（本性）认识那种事物，而是因为，由于有更大或更少的（或多或少的）呈现，它总是那种如其所是地被自然所造就的东西，所以就被以较多完美或较少完美的方式被认识了（但这第一种方式的认识乃是事实性的认识，不同于第二种方式的那种奠基于同化性即根据之递归性的理智认识。——译注）。但是，同化之存在所说的乃是相对于可同化者的那种主动的根据，并且同化之存在自然而然地跟随着那种自行呈现的存在，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乃是离散的，因为同化之存在并没有把一种秩序加之于自行呈现的存在，但是同化始终……］，《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7a sq。——原注

  


  
     129 Veritas aut accipitur pro fundamento veritatis in re aut pro veritate in actu intellectus componente aut dividente［真理或是那种在事物中作为真理之根基而得到理解的东西，或是那种作为真理而在主动理智进行建构或区分的东西］，《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2，问题2，408b, n. 8。——原注

  


  
     130 1916年第1版原注：参看胡塞尔：《观念》，第1卷，1913年，第11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1950年，第15页）。——作者边注

  


  
     131 “Gegenbenheit”亦可译为“既有事实”或“既成性”。——译注

  


  
     132 Verum autem in intellectu duplex est secundum eius duplicem operationem (simplex apprehensio ... propositio) ... Est autem inter istas veritates differentia una, quod primae falsitas non opponitur sed ignorantia tantum; et sic intelligitur illud de anima, quod intellectus circa quod quid est semper est verus sicut sensus circa proprium sensibile; et hoc est intelligendum praecise circa conceptum simpliciter simplicem; nam intellectus simplex circa conceptum non simpliciter simplicem, licet non possit esse formaliter falsus ... apprehendendo aliquid sub determinatione sibi non conveniente ... ratio in se falsa, non solum de aliquo falsa ... simplici apprehensione intelligibilis est, sed illa non includit vel exprimit aliquod quid, nisi forte quid nominis［但是理智认知中的真理是以双重方式依据于其双重操作活动（“简单领会”与“判断”）的……但是在这两种真理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差异的，首先表现在，前者（“简单领会”）的对立面不是假，而仅仅是“无知”；如此，我们就理解了《论灵魂》中的那句话：正如感觉之关乎它所特有的可感者，“关乎事物之所是的理智始终是真的”（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430b 27-28。——译注）；并且我们应该认识到，它所确切关乎的乃是以简单方式形成的简单概念。当简单理智（简单领会）所关系的不是以简单方式形成的简单概念时，就算这种概念不能在形式上是假的……（这种领会活动也仍然能够在实际上是假的），亦即，当对某种东西的领会活动是通过某种与之并不相宜的规定性而进行的，它就在实际上是假的……也有概念本身就是假的，而不仅仅是相对于它者而是假的……然而这种本身即假的概念是可以以“简单领会”的方式而被认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或表达了某种事质性，除非说，它或许仅仅是表达了某种名义上的什么］，《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8。——原注

  


  
     133 ... alia est materia complexi et incomplexi. Propria materia autem complexi sunt dictiones per se significativae; sed materia incomplexi sunt syllabae et litterae non per se significativae. Differunt etiam ex parte formae, nam forma complexi consistit in unione dictionum quae per se significant［……质料或是复合的或是简单的。但是复合质料的特有之处在于它们是词汇单位，是通过自身而被意指的；而简单质料乃是音节和字母，不是通过自身而被意指的。从形式之部分来看，它们也是有别的，因为复合形式是由那些通过自身而被意指的聚合性的词汇单位所构成的］，《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9，28b。——原注

  


  
     134 对系词之意义的这种客观的—逻辑的阐释工作在我此前曾提到（第205页，注释10）的那篇博士论文（本书第177页以下）中得到了贯彻实施。盖瑟尔的阐释工作更多地是在“主观逻辑”的路径上展开的，这条路径把系词规定为“对对象的意向”。参看盖瑟尔：《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明斯特，1909年，第142页以下。——原注

  


  
     135 亦可直接译为：“定位活动”或“置定位置的活动”。——译注

  


  
     136 ... verbum “est” potest notare qualemcumque unionem extremorum et non oportet quod semper notet praedicatum esse superius subjecto; sed ad exercendum illud, quod signatur, hic oportet addere ad compositionem huius verbi “est” aliquam determinationem ...［……动词 “是”能够表明诸成分（即主词与谓词这两个环节。——译注）的任何一种结合，而且不必始终表明谓词是在主词之上的；但是就对那种被意指之物的实践而言，这里还是应该有某种规定性被添加到“是”这个动词的结合工作中去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13，475 a。


    Esse enim, quando praedicatur tertium, praedicat unionem extremorum, quae necessaria est substantiae ad substantiam sine existentia extremorum ...［“是”，(作为第三方)被第三个谓述的“是”，事实上表述的是诸成分的结合，它必然是指实体加之于实体而没有外在的实存］，《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8，554 a。


    (compositio) est actus comparativus unius conceptus simplicis ad alterum ... hunc autem, necessario sequitur vel concomitatur relatio rationis in utroque extremo ad alterum, quam habitudinem videtur signare hoc verbum, “est”, ut est nota compositionis, ... esse uno modo significat verum, hoc est habitudinem rationis inter extrema, quae nata est esse vera (esse verum = “gelten”)［因为（综合）是一种对比的行为，是把一种简单概念与另一种东西进行对比的行为……但这必然跟随着或伴随着一种根据性的关系，即两个环节中的每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根据性的关系，“是”这个动词看上去就是表明了这种本己行为，……“是”一方面意指“真”,这是两个环节之间的根据性的本己行为,它所表明的就是：“是真”（是真=“有效”。——原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44a。——原注

  


  
     137 这种“缚合性”（Gebundenheit）在德语日常语用中又有“限制、束缚”之意。——译注

  


  
     138 Verum non est prius actu intelligendi ... patet quia intellectus facit rationem veri［“真”不是先被实际认知的东西，因为很显然，是理智认知造就了“真”的根据］，《论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诸问题》，问题20，607 b。


    Res non est causa praecise veritatis in intellectu sed intellectus componens praedicatum cum subjecto［理智认知中的“真”的确切原因不是事物，而是对谓词和主词予以聚合对比的理智认知］，《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4a。——原注

  


  
     139 按《哲学历史辞典》的分析，这个拉丁文词语的哲学含义较为复杂，主要指一种内在的引致力，关乎原因和效果之关系，通常被视为“形式的”的对反概念，自14世纪起曾与“implicite”（暗含、内含）同义。——译注

  


  
     140 英国酒馆有在外面悬挂招牌的传统，这最早可能是来自罗马文化的影响。由于当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酒馆便用图形化的招牌取代文字来做广告。——译注

  


  
     141 Ista habitudo rationis conformis est rei, non quod oporteat in re esse relationem aliquam inter extrema ut in re similem istius rationis, quae est inter extrema ut intellecta, imo ut ab intellectu invicem comparata ...


    Habitudo correspondet rei, quando est talis, qualem res virtualiter continet, sive qualem res de se nata esset facere in intellectu, si faceret habitudinem illam, sive quae est signum non simile sed aequivocum, exprimens tamen illud quod est in re, sicut, circulus non est similis vino, est tamen verum signum vini, falsum autem lactis vel huiusmodi.


    ［这种根据性的本己行为（习性）是与事物相似的，但不是因为，事物中需要存在着两种成分之间的某种（第二种）关系以便让事物具有与那种根据性关系相似的东西；所谓的这第二种关系虽然也是可被认识的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通过理智认识而实现相互对比的……


    但这种本己行为也是（可以）与事物相应的，倘若它是事物所实际包含的话，或者说，倘若它是事物本身自然而然地在理智认识中所造就的话；倘若事物造就了这种本己行为，或者说，它造就了那种并非相似性的而是歧义性的标志，但这种标志所表达的却是那种在事物中的东西，这正如，箍桶与酒并不相似但却是酒的一种真实标志，但若说它是牛奶或牛奶这类东西的标志，就错了］，《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4a sq。——原注

  


  
     142 作者在此虽是用了德文表达，但明显是在应用此词的经院哲学意谓，故译为“主观化地”。——译注

  


  
     143 Haec igitur correspondentia praedicta huius habitudinis ad id quod est in re formaliter, est secunda veritas (veritas compositionis) et ita illa habitudo, quae dicitur compositio expressa per “est” vera est immediate et mediante illa verus est actus comparativus secundum illam habitudinem ...［这种“相应”，作为对那种本己行为（指向那种形式地亦即实际地存在于事物中的东西）的谓述，因而是第二真理（综合真理），并且这样的话，这种本己行为，被称作“综合”的这种本己行为，通过“是”而得到表达的这种本己行为就直接是真的了，并且，借助于这种真理，按照这种本己行为，那种对比行为就是真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44b。——原注

  


  
     144 Contra hoc quod superius dictum est, quod veritas complexi cognoscitur per hoc, quod intellectus apprehendit conformitatem actus componendi entitati extremorum istius complexi, arguitur: quoniam quando comparo actum, compositionis A rei B, hoc facio actu compositionis C; quomodo sciam istam secundam compositionem C esse veram? Si per aliam compositionem, erit processus in infinitum, antequam cognoscatur veritas compositionis A et ita nunquam cognoscetur ... Item si debeo cognoscere A esse veram per collationem ad rem, oportet igitur rem cognoscere; quo ergo actu? Si eodem qui est A, idem cognosco per C, si alio ut ipso D, ergo duo actus simul de eadem re ...［那种观点认为综合真理是由此而被认识到的，即，理智把综合行为（聚合对比行为）理解成综合体（即命题）之诸成分的符合一致，对此观点的反驳如下：当我把综合行为A与事物B相对比时，我是通过综合行为C才做到这一点的。那么我如何知道第二种综合即C这种综合是真的呢？倘若它又是通过另一种综合才是真的，那么，在我知道综合行为A是真的之前就会有一种入乎无限的进程，如此也就永远不会知道A的真了……同样地，倘若我必须通过与事物的对比才知道A是真的，那么我就需要知道事物。但是通过何种行为来予以实现呢？假如它（这种行为）与A是同一的，那么我就是通过C而认识了同一种东西；假如它是别的行为，比如称之为D，则对同一种事物（的认识）就同时会有两种行为了……］，《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39a sq。——原注

  


  
     145 ... dico quod illam complexionem cognosco esse veram, cognoscendo conformitatem eius ad illam habitudinem virtualiter inclusam in extremis［……我认为我所知道的那种综合是真的，因为我知道，它与那种本己行为，被实际地包含在诸成分中的那种本己行为（判断关系行为），是一致的］，同上，341b。


    ... Objecta conceptus complexi, quae sunt extrema, aliud esse habent quam ut sunt in conceptu non complexo et prius naturaliter in se, ut simplicia sunt, secundum quod esse prius, mensurant illum conceptum complexum, cui esse priori conceptum complexum conformari est verum esse, difformari est falsum esse; hoc esse est habitudo virtualiter inclusa in extremis naturaliter, antequam extrema comparentur a ratione ...［……复合概念的观念内容就是诸成分，它们所具有的存在不同于它们在非复合概念（简单概念）中的存在，简单概念是“在先的”，是自然地存在于自身之中的，所以是简单的，就复合概念是按照简单概念而得到衡量这一事实而言，简单概念又是“在先的”，复合概念与那种“在先存在”若一致，则它就“是真的”，若缺乏这种一致性，则它就“是假的”。这种“是”是一种被实际地包含在诸成分中的本己行为，它自然地“先于”从根据（理性）而来所实行的对诸成分的聚合对比……］，同上，340b sq。——原注

  


  
     146 这里是字面直译，在一般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在心灵之外”，但由于作者对“灵魂中的存在”和“心理性的存在”做了区分（见下文），故文本中“anima”的译名将始终统一译为“灵魂”。——译注

  


  
     147 ... ens est duplex, scil. naturae et rationis. Ens autem naturae inquantum tale est, cuius esse non dependet ab anima［……“存在”是二重性的，也就是说，是“自然存在”和“理性存在”。但自然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即它的存在不依赖于灵魂］，《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1b。


    ... quaecumque scientia quae non solum vocatur realis, sed etiam quae vocatur rationis, est de re sive de ente［……不是任何一种知识都只能被称作是实在的，也有知识是被称作理性的，知识或是关于事物或是关于存在］，《自由论辩集》，问题3，114b, n. 2。——原注

  


  
     148 按此词的字面意可直译为“灵魂生活”。——译注

  


  
     149 “缩小的存在”这一经院哲学术语并非始于司各脱（最早始于阿维洛伊对《形而上学》第6卷中一处文本的误译），但司各脱对此术语之运用和理解的独特之处在于：逻辑存在乃系词“是”的功用和存在，“是”乃“有效”，而不是一种实在的存在，它对意谓的统一作用并不依赖于客观实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逻辑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缩小了的存在”，是一种与客观实在有别的存在。——译注

  


  

     150 (Ens verum) est ens diminutum et est ens logicum proprie［（真存在）是缩小的存在，是本己特有的逻辑存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46a。


    ... ens secundum quod abstrahens a sensibili et insensibili est voce proprium objectum intellectus［……从可感事物和不可感事物那里抽离而来的那种东西的存在是以话语的方式而成为了理智的本有的主观内容］，同上，n. 22。


    Ens reale est perfectius ens quam ens, quod est tantum rationis［实在的存在是较那种仅仅是理性存在的存在更为完善的存在］，《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8，问题4，n. 10。


    Ens rationis est ita diminutum, quod non potest esse perfectio entis realis［理性存在是那种缩小了的存在，它不能像实在存在那样完善地存在］，《自由论辩集》，问题1，n. 4。


    Ens autem diminutum ... non habet esse realis existentiae; ergo nec inquantum tale potest esse causa propria alicuius entis realis［但是缩小的存在……是不具有实存的实在之存在的；所以这种存在也就不能是实在存在的某种特有原因］，《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13，单一问题，893b sq., n. 7；参看同上书，第3卷，分类8，n. 19。——原注

  


  
     151 参看H. 西贝克：《经院哲学中的新心理学的诸开端》，载《哲学与哲学批评年鉴》，第94卷，1888年，第167页，参看第178页以下。——原注

  


  
     152 参看前面文字，本书第252页以下。——原注

  


  
     153 亦可译为“思想内容的意义”。——译注

  


  
     154 海德格尔在此并未注明这句话的出处，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non tamquam primo consideratum, ad quod considerandum movetur primo anima a re extra, sed tamquam ens in primo considerato, inquantum consideratum”，出自《牛津评注》，第4卷，分类1，问题2，n. 3。司各脱事实上是区分了在理智认知中被认知者的两种类型的存在。一种是直接来自事物的被认知存在（这是首要被思考的东西，故亦可称作“第一意向”），另一种则是“理性关系”（relatio rationis），它是通过对前者的逻辑分析而得来的，或者说是通过对前者（被直接思考者）再进行一次理智思考而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称作“第二意向”，可被看作是由理智所引致的“关系”。——译注

  


  
     155 Ens rationis hoc est praecise habens esse in intellectu considerante［理性存在，确切地说，是在思考着的理智中所具有的存在］，《自由论辩集》，问题3，114a, n. 2。


    ... dicendum, quod universale est in re, ut in subjecto, quia illum denominat, non intellectum; sed in intellectu est veluti in efficiente et ut cognitum in cognoscente［……应该认识到，共相是存在于事物中的，也就是说，是存在于基体中的，因为共相所命名的那种东西，不是理智；但是，在理智中正如在引致因中那样，被思考的东西是存在于思考着的东西中的］，《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11，136 a。（最清晰地讲来，这里指的就是那种心理性的东西，那种在因果性中存在着的东西，亦即那种与意向性内容有别的客观实在。参看本文第2部分，第1章，第307-308页。）——原注


    Ens diminutum, quod scil. est ens cognitum［缩小的存在也就是被认知的存在］，《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13，893b, n. 7。


    Nec intelligo hic ens rationis ... quod est tantum in intellectu subjective ...［我所理解的“理性存在”不在于……那种只是理智中的基体性的东西……（此后略去的句意为：而只在于以第二意向方式存在的东西。——译注）］，《牛津评注》，第4卷，分类1，问题2，100b, n. 3。——原注

  


  
     156 德文Gehalt与Inhalt都意为“内容”，但后者通常落实于实在性的内容意，Gehalt则通常意指一种思想性的内容，一种精神性的或理想的价值，故我们通常将其译为“意谓内容”，有时也简化译为“内涵”。——译注

  


  
     157 博尔扎诺：《知识学》，萨尔泽贝，1837年，第1卷，第83页。（“哲学主要著作”原版重印系列，《伯尔纳德·博尔扎诺著作集》第4卷，A.豪夫勒编，莱比锡，1914年）——原注

  


  
     158 Convertitur tamen (ens logicum) cum ente aliqualiter, quia Logicus considerat omnia ut Metaphysicus, sed modus alius considerationis, scil. per quid reale et per intentionem secundam, sicut convertibilitas entis simpliciter et diminuti, quia neutrum alterum excedit in communitate; quidquid enim est simpliciter ens, potest esse ens diminutum［然而“逻辑存在”与（一般）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还是可以相转换的，因为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都是对一切事物加以思考的，只是在思考方式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家是通过实在（真实）的东西来进行研究的，逻辑学家则是通过第二意向来展开研究的；它们的可转换性正如一般存在和“缩小的存在”之间的可转换性，因为它们二者中没有任何一方在普遍性上超越了另一方；因为任何一种简单地、一般地存在着的东西都是能够成为“缩小的存在”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46a。——原注

  


  
     159 按照司各脱在同一处文本中的说法，“逻辑存在”是对“缩小的存在”更适宜的命名，这种存在是被形而上学家所排除掉的（但如上所述，司各脱又认为，“逻辑存在”与形而上学的“一般存在”二者也并非不能相转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司各脱对“形而上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独特定位：形而上学是研究“实在/真实”（realis, realtias）的学术，但这种“realis”也并非仅仅是后世意义上的“客观实在”，而是兼容了感性领域之真（即“客观实在性”）和超感性领域之真（即“事质性”）的“真实/实在”（也正因此，我们迄今还找不到一个较好的译名来翻译此词，而只能还是勉强译为“实在”或“真实”），并且，在此之外，还有一个作为逻辑真理运作的“有效之真”。更直接地说，司各脱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限于超越的抽象领域，而是兼探客观实在性与抽象性，但形而上学所探讨的抽象性又不同于逻辑学所探讨的抽象性，前者是通过“第一意向”所达成的对事物的直接认知（由此达成概念），后者则是通过“第二意向”对前者（概念）的再思考。一言以概之，司各脱视野中的形而上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乃是同一与差异的关系。——译注

  


  
     160 Ens est duplex, scil. naturae et rationis. Ens autem naturae inquantum tale est, cuius esse non dependet ab anima. Sed ens rationis dicitur de quibusdam intentionibus, quas adinvenit ratio in ipsis rebus, cuiusmodi sunt genus, species, definitio et huiusmodi. Ens autem dictum isto secundo modo aequiparatur secundum communitatem enti priori modo dicto. Non enim est aliquod ens naturae, quin possit cadere sub ente rationis et quin super ipsum fundari possit aliqua intentio, ut puta generis vel speciei vel differentiae vel proprii vel individui vel saltem causae vel causati［存在是二重性的，也就是说，是自然存在和理性存在。但自然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即它的存在是不依赖于灵魂的。所谓的理性存在则是关于某些意向的存在，理性在事物本身中发现了这些意向，其形式是种、属、定义以及定义的诸形式。然而用这第二种形式所说的“存在”（理性存在）是可以按照我以第一种形式所说的那种存在（自然存在）的普遍性来与之相比较的，因为没有哪种自然存在是不能归落于理性存在之下的，没有哪种自然存在是不能对之建立起某种意向的，这种意向被认为是种的意向，或属的意向，或属差的意向，或本性的意向，或个性的意向，或至少被认为是原因的意向或是被引致者（效果）的意向］，《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1b。


    ... Quia ergo Logica est de huiusmodi intentionibus, quae applicabiles sunt omnibus rebus, ideo Logica dicitur ex communibus procedere［……因为逻辑学是关于这（第二）种意向的，此意向可适用于一切事物，所以逻辑学是源出于普遍性的］，同上，2 a。


    Dico, quod res non est tota causa intentionis, sed tantum occasio, inquantum scil. movet intellectum, ut actu consideret, et intellectus est principalis causa; ideo minor unitas sufficit in re, quam sit unitas intentionis; quia sufficit intellectum ab aliquo extrinseco moveri ad causandum multa per considerationem, quibus non correspondent aliqua in re simpliciter［我认为，事物不是意向的全部原因，而仅仅是机缘，也就是说，它推动了理智以便理智可以实际地思考，理智才是根本原因；所以，较之意向的更大的统一性，事物中只能有较小的统一性；因为被某种外在事物所激发的理智是足以通过思考而抵达众多效果的，这些效果（关系）在一般事物中是找不到某种对应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3，443a。——原注

  


  
     161 Dici potest quod hic (in libro de praedicamentis) consideratur de decem praedicamentis, inquantum aliquid a ratione causatum eis attribuitur, quia aliter non possunt a Logico considerari; et illo modo non habent tantum unitatem analogiae sed etiam univocationis; et illud univocum istis ... est aliquod intentionale, quod est hic primum subjectum et illud potest nominari praedicamentum vel generalissimum; quia omnes proprietates, quae per se de istis determinantur hic, determinantur de eis, inquantum habent rationem generalissimi vel praedicamenti［可以指出的是，这里（在《范畴篇》中）是按十个范畴而被思考的，只要是某种由原因所引致的东西，就都可以归因于这十个范畴，因为否则的话就不能从逻辑学而来加以思考了；并且，以这样的形式，这些范畴并非仅仅具有类比的统一性，相反，它们所具有的乃是一义的统一性；那种一义的统一性……是某种意向性的东西，这种意向性的东西乃是（逻辑学的）第一基体，故具有这种意向性的那些东西可被称作范畴或最普遍的东西；因为一切（意向性的）特性——这些特性本身是被意向性所规定的——都是关于它们（范畴）而被规定的，只要它们具有最普遍的形式或范畴的形式］，《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2，441a。


    ... quae Metaphysicus per se considerat, hic per accidens consideratur, quia hic per se consideratur aliquid intentionale applicabile eis, quae Metaphysicus per se considerat［……形而上学家是通过其自身而予以思考的，这里是通过偶性而被思考的，因为这里通过自身而被思考的某种意向性的东西是可以适用于那些东西的，即形而上学家通过其自身而予以思考的那些东西］，同上，442a。


    Dico ... quod scientia realis est de universali primo modo, quod est res, sed Logica est de universali secundo modo, quod est intentio［我认为……实在知识是探讨共相的第一种方式，即以事物的方式来探讨共相，而逻辑学是探讨共相的第二种方式，即以意向的方式来探讨共相］，《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8，121b。


    ... oportet dicere, quod maior est unitas (praedicamentorum) in aliqua proprietate ab intellectu causata, quam inquantum sunt entia; et ita cum haec scientia (scil. Logica) non sit una unitate analogiae, opportet assignare aliquod intentionale, quod sit istis commune et primum subjectum, quia de solo tali per se considerat Logicus［……应该指出的是，较之那些存在者，在被理智所引致的某种特性中，（范畴的）统一性是更大的统一性；如此，在那种知识（即逻辑学）中是不存在一种类比的统一性的，它所具有的应是某种意向性的东西，这种意向性的东西对于那些范畴而言乃是普遍共有的东西，是第一基体，因为对此的思考仅仅是由逻辑学家所进行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2，440 b。


    ... univocum apud Logicum dicitur omne illud, quod per unam rationem devenit apud intellectum, secundum quam dicitur de multis ...［……在逻辑学家那里所说的一义性的东西是指每一种这样的东西，它是通过一种形式而出现在理智中的，据此才谈得上众多……］，同上，问题7，455a sq。


    Aliquid intentionale univocum applicari potest rebus omnium generum; quia diversitas in rebus primae intentionis inter se non impedit ipsas ab intellectu posse concipi per eundum modum concipiendi; intentiones autem omnes eis attribuuntur, inquantum ab intellectu concipiuntur et ideo intentiones eaedem specie possunt diversis rebus attribui［某种意向性的一义的东西能够适用于种的一切事物；因为第一意向的事物中的不同东西彼此之间都不能妨碍这样一种事态的发生，即它们是能够通过同一种认知形式而被理智所认识的；但一切意向都可以归因于它们，只要它们是被理智所认知的，所以，同一个属的诸意向是能够归因于不同事物的］，同上，问题2，443b sq。


    Sciendum est, quod, cum praedicari sit intentio, est intentionum per se, rei vero per accidens. Esse vero est rei per se. Aliud sciendum, quod esse in rebus primae intentionis illud exercet, quod praedicari signat in secundis intentionibus［应该认识到的是，一并被断定的乃是意向，就其自身而言它是属于意向的，就偶性而言它事实上是属于事物的。“是”真正讲来是事物本身的“是”。还应认识到，“是”在第一意向的事物中所施行的那种东西，乃是在第二意向中所意指的那种“被断定者”］，《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14，178a。——原注

  


  
     162 E.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1卷，第1部分，1913年，第265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1950年，第314页）——原注

  


  
     163 Dico quod intellectus dicitur perficere sensum in sua cognitione (Auffassung des actualiter existierenden Gegenstandes) eo quod cognitio sensitiva praecise consistit in apprehendendo illud, quod est verum, non ipsam veritatem (diese also nichts Sinnliches) et quia talis cognitio potest perficere, ut id, quod cognitum est inquantum verum, solum cognoscatur inquantum habet rationem veritatis, quod fit per intellectum ...［我认为，所谓“理智”乃是在对感性的认知中对感性的完成（对实际地实存着的对象的理解。——原注），所以那种感性之知就在所领会的东西中确切地构建了那种东西，那种是真的东西，但不是真理本身（这个因而不是什么感性的东西。——原注），因为这种认知能够实现这样一种事情，即，认知即真，只有被认知的东西才具有真理之根据（形式），而真理乃是通过理智而达成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13，519b sq。——原注

  


  
     164 《哲学与哲学批判年鉴》，第96卷，1888年，第161、163页。——原注

  


  
     165 H. 李凯尔特：《论哲学之概念》，载《逻各斯》，第1卷，1910年，第28页。“认识，只要它理解了真理，就一定是一个意义概念，是从逻辑价值而来的一种解释的产物”。同上书，第30页。进一步参看李凯尔特：《认识的对象》，第3版，图宾根，1916年，第3章和第4章。——原注

  


  
     166 Intellectus enim licet in se causet actum suum, circa tamen objectum non causat realitatem absolutam, sed tantum ens rationis［因为理智可以在自身中引致它自己的实际活动，但就主观内容而言它并不会引致实在性本身，而仅仅是引致了理性存在］，《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24，单一问题，272a。


    Destructa scientia in actu destruitur scitum in actu. Sed destructa scientia in actu non destruitur scibile in potentia［当知识在实际上被毁灭了，被认知的东西也就在实际上被毁灭掉了。但是，当知识在实际上被毁灭了，可认知的东西在潜能中却并未被毁灭］，《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5卷，问题12，298a。——原注

  


  
     167 Patet enim ex dictis, quod (verum) vel est mentis aliqua passio realis ... et tunc illa sicut et prima veritas pertinet ad considerationem libri de anima. Ex natura enim actus intellectus cognoscitur, quomodo est fundamentum talis relationis; vel est relatio rationis fundata in actu intelligendi aut magis in habitudine rationis quae est inter objecta comparata per actum intelligendi ... et tunc est mentis aliqua passio originaliter, sed formaliter pertinet ad considerationem Logici ... Praesupponit tamen Logicus considerationem de actibus intelligendi, quibus secundae intentiones formantur［因为从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中显然可以看出，它（真理）或者是心智的某种实在的本己特性……这时，它就如同“第一真理”那样与《论灵魂》中的思考关联起来了。因为从理智活动的本性中是可以认识到，理智是怎样成为这种关系的基础的；或者是奠基于认知活动中的一种根据关系（理性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奠基于通过认知活动而彼此可对比的那些主观内容之间的一种根据关系……这时，它就是心智的某种源始的本己特性，但在形式上它就与逻辑学家的思考取得了关联……但是逻辑学家所预设的是对这样一种认知活动的思考，这种认知活动是由第二意向所形成的］，《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诸问题》，第6卷，问题3，345b。——原注

  


  
     168 ... tantum sunt decem generalissima rerum, quorum distinctio non sumitur penes aliquid logicum tantum sed penes ipsas essentias. Ipsa enim intentio “generalissimum” est tantum variata numero in istis, unde quoad id, quod est difficultatis, quaestio est magis metaphysica quam logica; ideo sufficienter hic scitur “quia ita est”, quamvis forte Metaphysicus debeat vel possit scire “propter quid”［……它们只是诸物的十个最普遍的东西（范畴），它们的区分并非只是逻辑学的事情，而是归属于（诸物的）本质本身。因为意向本身作为“最普遍者”在这些范畴中也仅仅是在数上发生变化的东西，由此而来就出现了一种困难，但这一难题更多地是属于形而上学的而不是逻辑学的；所以，无论形而上学家是应该以偶然的方式来认识这种区分还是有能力“按照所是”来认识这种区分，但却足以在此认识到，（之所以有这种区分只是）“因为它如此存在”］，《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11，468a。——原注

  


  
     169 ... intentiones sunt per se intelligibiles, quia definibiles et in eis manifestum est esse aliquid superius et inferius, igitur aliquid supremum; illud non habet superveniens genus aliquod istorum, quia ens secundum se dividitur in haec decem (generalissima); est igitur ens in anima, igitur est unum generalissimum intentionum praeter haec omnia. Item contingit intelligere non ens quia et significare ... et in eis est ratio superioris et inferioris; ergo aliquid supremum, illud non continetur in aliquo istorum decem; quia nullum istorum de illo praedicatur; ergo est distinctum generalissimum non entium, et ita plura genera quam decem. Item figmenta concipiuntur ab intellectu et in eis est superius et inferius, ergo supremum; ergo aliquod generalissimum. Item de omnibus istis scil. intentionibus, non entibus, figmentis sic potest argui: intellectus componens facit compositiones de eis, quarum veritatem vel falsitatem judicat, ut patet, igitur et intellectus simplex ea concipit, igitur sub aliqua ratione concipiendi, non singularis; igitur universalis ... igitur est in eis generalissimum ...


    Diceretur ad hoc, quod concreta, intentiones, non entia, privationes, figmenta et quaevis huiusmodi, sunt in genere per reductionem ad abstracta et primae intentionis entia, quorum sunt figmenta et privationes, quia cum communiora intelligantur prius minus communibus, oportet generalissima esse primo intelligibilia: haec autem non sunt intelligibilia nisi per attributionem ad illa, ad quae dicta sunt habere habitudinem, ideo non possunt poni generalissima, sed ponuntur in genere per reductionem ... Contra hoc: in omnibus istis est per se praedicatio superioris de inferiori, ergo sub ratione alicuius universalis, quia praedicari proprie est proprium universalis non alterius quam generis. Arguatur de singulis sicut supra argutum est de concretis: igitur si non sit in infinitum procedere in eis, erit aliquod genus non habens supraveniens genus, igitur generalissimum ... illud nulli istorum decem est idem, quia non habet easdem species, quia nec de eidem praedicatur per se primo modo, igitur est aliud generalissimum ab istis decem ...


    Ad omnia objecta de istis quinque: concretis, intentionibus secundis, privationibus, non entibus et potentiis posset responderi, quod licet haec possint intelligi sub aliqua ratione intelligendi et praedicari inter se sub ratione alicuius universalis et statum esse ad aliquod universalissimum, quod inquantum attribuitur ei ista intentio, est diversum ab illis decem; tamen stat tantum esse decem generalissima rerum quia non quodlibet intelligibile, sed ens secundum se dividitur in haec (5. Metaph.); et ita nullum istorum est ens secundum se, distinctum ab illis decem.


    ［……意向是可以通过自身而被理解的，因为可被规定的东西和在其中可得阐明的东西只是某种较高的和较低的东西，所以意向乃是某种最高的东西；这种最高的东西并不凌驾于它们的某个种之上，因为存在是按照其自身而被分为这十个（最普遍的东西/范畴）的；所以存在是在灵魂中的，所以最普遍的意向的“一”是先于所有这一切的。同样地也有对“非存在”的认知和意指……并且它们中的概念也是较高的和较低的；所以也有某种最高的东西，它不能被包含在那十个范畴中的某个范畴之下；因为那十个范畴中没有一个范畴可以对前述那种东西进行断定；所以它是与之有别的“非存在”的最普遍的东西，并且这样的话就有比十个范畴更多的种了。同样地，虚构物是被理智所理解的东西，在它们中也有较高和较低的概念，所以也有最高的东西；所以也有某种最普遍的东西。同样地，关于一切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第二）意向、非存在、虚构物，也能如此这般地加以讨论：聚合性的理智造就了它们的综合，对它们的真或假进行了判断，那么就可以看出，简单理智因而是以此方式而进行理解的，所以说它（存在）应是在某种概念（根据）下得到理解的，但（这种概念）不是单独的概念；而是普遍的概念……是在它们中的最普遍的东西……


    对此有人认为，具体的东西、意向、非存在、褫夺性东西、虚构物以及任何一种以这些形式存在的东西，在“种”的角度看来都是通过还原而臻于抽象的东西和第一意向的存在者，属于这些东西的有虚构物和褫夺性的东西，因为伴随着更普遍的东西，那种普遍性较少的东西也就得到认识了，最普遍的东西应该是首先可被认知的东西：但是，倘若不是通过它们的属性，通过它们所具有的那些本己行为（习性），则这些最普遍的东西还是不可知的，所以这些最普遍的东西（范畴）是不能（在第二意向领域）设立起来的，但它们却是可以通过还原而在“种”之中建立起来……对此的反驳如下：在所有这些东西中，较高的断定（断言）是针对较低的东西而有的，因而是处在普遍者（共相）的某种形式之下的，因为本己地被断定乃是共相的本有因素，这也就是种的本有因素。对单独东西的讨论正如之前对具体东西的探讨：因而倘若不是在无限中推进到它们中去的话，某个“种”就不会成为凌驾性的“种”，也就不会是最普遍的东西（范畴）……那十个范畴中没有什么范畴是同一的，因为这种范畴并不具有同一个“属”，因为它并不是以第一种方式针对同一者而自在地被断定的，所以除了那十个范畴之外还是存在着某种最普遍的东西的……


    对于所有这五种东西而言，亦即对于具体者、第二意向、褫夺、非存在以及潜在这五种东西而言，人们可以这样回应道，它们可以在某种认知根据（形式）下得到理解，而且能够在某种普遍者的根据（形式）下在它们之中得到断定，并能够被看作是指向了某种最普遍的东西，只要那种意向是被归因于这种最普遍的东西的，这种最普遍的东西是不同于那十个范畴的；尽管如此，还应坚持认为，十个范畴仅仅是诸物中的最普遍的东西，因为它们不是任何一种可认知者中的最普遍的东西，但是存在者是按照其自身而被分到这些范畴中去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卷）；这样的话，它们（特别是指虚构和第二意向。——译注）中就没有一个是依照自身的存在，它们与那十个范畴是有区别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11，466a, b, 467a, b。——原注

  


  
     170 这里事实上指出了意谓与意义的细微差异：意谓是意义的组成部分。但更多时候，德语哲学中的这两个概念也基本上可以等同视之。——译注

  


  
     171 Iste liber (de Praesdicamentis) non est de decem vocibus ut de primo subjecto, nec aliqua pars logicae est de voce, quia omnes passiones syllogismi et omnes partes eius possunt sibi inesse secundum esse quod habent in mente, etiamsi non proferantur, ... sed est de aliquo priore, quod respectu vocis significativae tantum habet rationem significati［这本书（《范畴篇》）不是对有关第一基体的那十个话语（语词）的探讨，逻辑学中也没有哪个部分是对话语的探讨，因为三段论演绎推理的每一种特性和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能够依照其在理智中的存在而内在于它们自身中的，即使不能被表现出来，……但它（指逻辑性东西。——译注）是关于某种更为早先的东西的，相对于被意谓的话语而言，这种更早先的东西仅仅具有被意谓的形式］，《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11，438a。——原注

  


  
     172 ... quod impositio ad significandum nullam qualitatem voci tribuit, concedo, nec aliquam intentionem nec aliquem conceptum. Unde nihil valet quod dicunt aliqui, quod vox significativa continet in se conceptum rei, quem causat in anima audientis. Si hoc esset verum, tunc vox significativa audita movere posset intellectum audientis secundum illam intentionem, inquantum scil. est sic significativa; et tunc vox latina significativa moveret intellectum Graeci audientis eam ad conceptum, quem exprimit, quod falsum est. Unde per hoc quod est significativa, nulla qualitas rei sibi imprimitur nec aliquem conceptum in se continet［……我承认，这种对所意谓者的指称命名并没有把什么性质授予话语，也没有把某种意向授予某种某种概念。由此而来，人们的下述说法就是没有力量的：被意谓的话语在自身中包含着事物的概念，这种概念是由话语在听者的灵魂中所引致的。倘若这是真的，那么所听到的那种被意谓的话语就能按照那种意向——也就是说，只要它也是如此被意谓的——而触动听者的理智了；这样的话，被意谓的拉丁语话语就能把希腊听众的理智带动到概念中去且能对此概念进行描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可看出，通过被意谓者的被意谓活动，并没有什么事物的性质会被烙印到这种东西自身中去，它也不会把某种概念包含于自身之中］，《牛津评注》，第2卷，分类42，问题4，472 b, n. 17。——原注

  


  
     173 Dici potest quod, licet in genere vocis non sit aliquis ordo, inter voces significativas tamen inquantum significant conceptus, inter illas est ordo; sicut omnis propositio in genere propositionum est singularis, tamen aliqua est singularis, aliqua universalis ratione conceptus significati［能够指出的是，从话语的“种”的角度看，是不可以有某种秩序的，尽管如此，但意谓性话语本身是意指了概念的，在这些意谓性话语中是存有秩序的；正如每一种命题从命题的“种”的角度看是单独的，尽管如此，通过对概念进行意指这种形式，有某种命题是单独的，也会有某种命题是普遍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1，439b。


    Passiones conceptus insunt voci significativae sicut incomplexum et complexum, significare verum vel falsum ut signo per naturam signati［概念的诸特性是内在于意谓性话语中的，正如其是简单的和复合的，是对真或假的意指，是以标志的方式并通过标志之本性而被意指的］，同上，438b。


    ... significare verum et falsum convenit enuntiationi, sed non ut est vox significans conceptum, sed ut conceptus significat rem［……对真和假的意指发生在命题中，但这说的不是意指着概念的话语，而是说概念所意指的是事物］，同上，439a。


    Absoluta confirmatio vel negatio non est antequam denominatur ad rem, quia ante illud quodlibet de quolibet enuntiatur ut solum signum de signo. Signum autem inquantum signum nec verum nec falsum dicitur nisi in comparatione ad significatum［肯定或否定本身并非先于对事物的命名标称，在因为对任何一种东西进行任何一种肯定或否定之前，已经得到揭示的仅仅是那种关于标志的标志。但是标志作为标志既不道说真也不道说假，除非是在对意谓的比较中，只有在那里才谈得上真与假］，《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1，584b。


    Veritas et falsitas sunt in sermone ut in signo; ergo enuntiatio prolata illud significat, in quo est veritas et falsitas, illud est compositio intellectus ... haec propositio: homo est animal scripta non dicitur falsa, licet haec vox homo non sit haec vox animal et hoc, quia litterae non significant voces ut sunt aliquid in se, sed ut sunt signa aliorum; et ita in omnibus his semper oportet recurrere ad ultimum significatum［真与假是在谈话之中的，也就是说是存在于标志（语言符号）之中的；所以被道出的命题所意指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在这种东西中存在着真和假，这种东西乃理智的综合……被写下来的“人是动物”这一命题说起来并不假，尽管“人”这个话语并不是“动物”这个话语，但这个命题也不是真的，因为字母并不以是其自身（话语自身）中的某种东西的方式来意指话语，而是以作为其他东西的标志的方式来意指话语；这样的话，在所有这种东西中，它们就始终应该返回到最终的意谓（被意谓的东西）中去］，《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2，542。——原注

  


  
     174 Vox repraesentatur sensui, significatum intellectui; vox enim est signum et signum se offert sensui, aliud derelinquens intellectui［话语被呈现于感觉，意谓则被呈现于理智；因为话语是标志而标志是把其自身呈现给感觉的，标志把别的东西（意谓）留给了理智］，《论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诸问题》，第1卷，问题1，201a。


    ... passiones inquantum sunt signa et res inquantum sunt significata sunt eaedem apud omnes; nam eadem passio in anima apud quoscumque concipientes repraesentat eandem rem, quia eadem similitudo in anima semper est eiusdem repraesentativa, sicut est similitudo sensibilis in sensu litterae et voces in se eaedem non sunt eaedem apud omnes inquantum sunt signa; quia nec eadem littera apud omnes repraesentat eandem vocem, sed vel aliam vel nullam, nec eadem vox apud omnes significat eandem passionem sed vel aliam vel nullam. Ex hoc patet, res et passiones signa esse naturaliter, quia apud omnes uniformiter significant et significantur; et quod est a natura, est idem apud omnes; littera autem et vox non sunt signa a natura, quia non sunt eaedem apud omnes, inquantum significant aut significantur［……在一切东西那里，作为标志的特性和作为被意谓者的事物都是同一的；因为任何人的灵魂中都具有同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有所领会地表现了同一种事物，因为灵魂中的同一的相似者永远都是属于被表现者的同一的，正如可感觉的相似是存在于对字母的感觉中的，并且，在自身中同一的诸话语在一切只是标志的东西那里却不是同一的；因为，在一切表现着同一种话语的东西那里并没有同一种字母，而是，或者是其他字母，或者什么字母都不是；在一切意谓着同一种特性的东西那里并没有同一种话语，而是，或者是其他话语，或者什么话语都不是。由此可以看出，事物和特性是自然的标志，因为在一切东西那里，它们的意指和被意指都是一致的；并且因为它是来自于自然（本性），它在一切东西那里都是同一的；但是字母和话语不是从自然而来的标志，因为在一切东西那里，作为意指者或被意指者的它们并不是同一的］，《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4，546b sq。


    ... in nominibus significativis haec vox homo quotiescumque prolata dicitur una vox numero et distingui ab hac voce lapis numero; cum tamen non possit eadem vox numero bis proferri, ita quod quot sunt prolationes tot sunt voces distinctae numero, et haec vox homo et haec vox lapis non tantum numero sed etiam specie distinguuntur; tamen quia ad finem vocis, scil. ad exprimendum conceptum per aequivalentiam sunt idem numero homo et homo, lapis et lapis, quotiescumque prolata, ideo dicuntur esse una vox numero respectu illius finis［……在意谓性的名称中，“人”这种话语，当其无论何时被道出时，都在数目上说的是一个话语，并且是在数目上与“石头”这个话语相区别的；尽管如此，由于同一个话语不能在数目上两次被道出，那么，被道出的话语有多少，这些话语在数目上的区别就有多少，并且“人”这个话语和“石头”这个话语不仅仅是在数目上有区别而且也还是在属上有区别的；尽管如此，由于为了达到话语的界限，也就是说，为了通过相等者而达到有待被表达的概念，“人”和“人”，“石头”和“石头”，无论在任何时候被道出，都在数目上是同一的，所以，相对于那种界限，它们在数目上说的是一个话语］，《牛津评注》，第2卷，分类2，问题6，333a sq, n. 9。——原注

  


  
     175 在中世纪语法理论中，拉丁词语“Vox”意为“一种语音性的表达”，指由语音所产生的从音位(用来区别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到语句的任何一种声音，兼具感性和理智两层内涵，难以在中文中对应翻译，这里只能勉强译为“话语”或“语词”。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常用“Wort”来对应翻译此词，我们也按惯例译为“词语”。——译注

  


  
     176 Vox significativa est signum naturale; ergo idem significat apud omnes. Probatio minoris: cuiuslibet virtutis naturalis est aliquod instrumentum naturale, sed virtus interpretativa est virtus naturalis homini, cum homo sit animal sociale, volens alii exprimere quod apud se est; ergo vox significativa quae est instrumentum illius virtutis, est signum naturale; ergo naturaliter significat. ... dico quod vox significativa non est instrumentum virtutis interpretativae in homine, sed guttur et pulmo, quae concurrunt ad formationem vocis; sicut si naturaliter homo velit fugere nociva, non sequitur omne illud esse naturale instrumentum, quo fugit nociva, puta vestimenta vel arma vel huiusmodi, sed tantum natura illa dedit ut instrumenta naturalia, quibus homo haec posset sibi praeparare ut manus; nam per manus homo potest illa per artem praeparare, et sic per rationem et instrumenta naturalia formandi vocem potest homo aliqua imponere, quae sunt signa ad placitum et non naturalia, sive conceptus［意谓性的话语是自然的标志；所以它在一切事物那里都是意指着同一种东西。对此有这样一种简略的论点：自然的任何一种优点都是自然的某种工具，但是解释的优点是人的自然的优点，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些人想要表达在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意谓性的话语作为这种优点的工具乃是自然的标志；它因而是以自然的方式而被意指的。……在我看来，意谓性的话语并非人之解释优点的工具，喉咙和肺才是这种工具，它们同时发生为对话语的造形；正如倘若人要以自然的方式避免有害之物，他就不能用任何自然的工具如单纯的战袍或武器等这类东西来避免有害之物，而只是要放弃那种自然的东西、那种自然的工具，即人可以用手来为自己准备的那种东西；因为通过手，人是能够用技艺来准备那种东西的，这样的话，通过有待造形的自然的形式和工具，人就能够以某种方式建立起话语来，话语是任意的标志（习惯的标志），而不是自然的标志或自然的概念］，《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4，546b, 547b。——原注

  


  
     177 … quidquid est signum signi, est signum signati, ita quod signum intermedium non varietur in comparatione ad primum signum et ultimum signatum［……任何是标志之标志的东西，都是该标志所意指者的标志，这样的话，较之于最初的标志和最终的标志，中间的标志就是不变的了］，《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28，504a。——原注

  


  
     178 《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8，459b。


    ... significare est alicuius intellectum constituere; illud ergo significatur, cuius intellectus per vocem constituitur［……意谓活动是把认识建构为某种东西的认识；因而那种被意谓的东西，对它的认识是通过话语而得到建构的］，《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2，541a。


    ... Significare est aliquid intellectui repraesentare; quod ergo significatur, ab intellectu concipitur［……意谓活动是把某种东西表现于认识；因而那种被意谓的东西，是从认识而来得到领会的］，《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6，22a。——原注

  


  
     179 Et cum signum hoc duo importet vel necessario requirat, scil. fundamentum et relationem, ex hoc sequitur, quod ex parte utriusque potest distingui. Ex parte autem relationis, quam importat signum, distinguitur signum primo in signum naturale, quod naturaliter significat et importat relationem realem ad signata; tum etiam in signum ad placitum tantum et non naturale, quod importat relationem rationis ut sunt voces et nutus monachorum, quia ista possunt significare alia, sicut ista, si placeret institutionibus［伴随着标志而引起的是这样两种东西或者说它必然要求这样两种东西，即基础和关系，由此而来所随之发生的是，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来都能得到区分。但是从关系（关系是标志所引发的）这一方而来，标志首先是在自然标志中得到区分的，这种标志是以自然的方式对实在的关系进行意指和引发并使之成为被标明者的；此外，在任意的标志那里并没有自然的东西，因为它所引发的是理性的关系，如话语和僧侣的示意，因为这些东西和那种东西一样，是能够意谓其他东西的，假如它是以习惯的方式而得到赞成的话］，《巴黎讲稿》，第4卷，分类1，问题2，546a, n. 3。——原注

  


  
     180 Signum naturale verius significat quam signum ad placitum［较之任意的标志，自然的标志有更真的意谓］，《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22，问题2，n. 5。——原注

  


  
     181 Alia est divisio signi in signum quod semper habet suum signatum secum quantum est ex parte sui, et tale signum est verum et efficax, sicut eclypsis est signum efficax interpositionis terrae inter solem et lunam et ita est similiter de aliis signis naturalibus. Aliud est signum quod non habet suum signatum secum: cuiusmodi signum est propositio quam proferimus, quia non est in potestate nostra, quod tale signum ut propositio secum habeat rem, quam significat; et hoc signum non est semper verum, sed aliquando falsum.


    Tertia etiam est divisio signi in signum rememorativum respectu praeteriti et in prognosticum respectu futuri et in signum demonstrativum respectu praesentis.


    ［标志可区分为这样一种标志，这种标志始终与自身一道具有它自己的被标明者，被标明者本身乃源出于前者之部分，这种标志是真的和有效的，正如“食”是地球之介乎太阳和月球之间的标志，并且这样的话它也同样地关乎其他的自然标志。还有一种标志并不与自身一道具有它自己的被标明者：我们所提出的命题也以某种方式称得上是一种标志，因为，要让这种作为命题的标志与自身一道具有它所意指的事物，这并非在我们的能力之内的事情；而且这种标志也并非永远都是真的，它有时也会是假的。


    标志还可进一步分为第三种类型，（加入时间要素的）这种标志相对于过去是返回的标志，相对于未来是先行的标志，相对于现在则是（当前）指示的标志］，《巴黎讲稿》，第4卷，分类1，问题2，546a sq., n. 3；参看《牛津评注》，第4卷，分类1，问题2，n. 4。——原注

  


  
     182 Quantum etiam ad suum fundamentum potest signum multipliciter dividi. Potest enim hoc signum institui in uno sensibili unius sensus ut in re visibili aut audibili vel aliquo huiusmodi sicut in suo fundamento; vel in pluribus sensibilibus multorum sensuum, ... ut oratio longa, in qua sunt multa sensibilia et multae dictiones fundantes istam relationem importatam per huiusmodi signum, potest signum institui in uno sensibili vel pluribus ut dictum est［而且就标志自己的基础（功用）而言，标志是能够以多种方式得到区分的。因为这种标志能够在一种感觉的可感性中被建立起来，更确切地说，能够在可见之物或可听之物或诸如此类东西中的那种感觉的可感性中被建立起来，这就如同在它自己的基础功用上被建立起来；或者说是在众多感觉的繁多的可感性中被建立起来的，……说得长一点就是，在其中，许多可感的东西和许多的词汇奠定了那种关系，该关系是由那种形式的标志所引发的，这种标志能够在一种或多种可感的东西中被建立起来，为的是使其能被述说］，《巴黎讲稿》，第4卷，分类1，问题2，547a, n. 5。——原注

  


  
     183 《论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诸问题》，第1卷，问题1，201a。——原注

  


  
     184 这句话是指：话语有其感性的和理智的两个层面。就感性层面而言，话语作为语音符号标志能作用于感官，即可被直接听到或看到；就理智层面而言，话语又承载着意谓并进行着意谓活动，能使听者或观者获悉其所意谓着的不同于这种标志本身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它同时也使理智获得了别的东西。——译注

  


  
     185 ... rationes significandi non inducuntur per motum, sed sunt intentiones inductae per animam ... potest dici quod ... sunt in signo ut in termino et in anima ut in subjecto［……意谓活动的诸形式并非是通过刺激而被引发的东西，而是通过灵魂而被引发的诸意向……可以说……它们是存在于标志亦即术语中的，是存在于灵魂亦即基体中的］，《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5，11a。


    参看《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第1卷，问题2，542a。——原注

  


  
     186 海德格尔在此所谓的“实存”即通常所谓的“客观实在”。——译注

  


  
     187 ... facta transmutatione in re, secundum quod existit non fit transmutatio in significatione vocis, cuius causa ponitur, quia res non significatur ut existit sed ut intelligitur per ipsam speciem intelligibilem; sed sive sit sive non sit, cum tam res ut intelligitur quam species sua maneant in transmutatae facta transmutatione in re ut existit quia per eandem speciem cognoscimus essentiam et eandem scientiam habemus de ea, quando existit et quando non existit ... res ut significatur per vocem non transmutantur qualicumque transmutatione facta in re ut existit et per consequens nec vox significans transmutabitur in significando ... concedendum quod destructo signato destruitur signum, sed licet res destruatur ut existit non tamen res ut intelligitur nec ut est signata destruitur ...


    ... res ut intelligitur, cui extraneum est existere ... secundum quod significatur.


    ［……事实是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于事物中的，按照那实存着的东西而有的改变并不会发生在话语的意谓中，其原因被这样认为的，即，因为事物之被意谓不是为了实存，而是为了通过可知的“属”本身而得到理解；但是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这样的事物都是可被理解的，较之于这样的事物，它们的“属”，却是持存于改变了的事实中的（这些事实是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于实存着的事物之中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属”我们才认识了本质，并且我们所具有的这种知识乃是关乎它何时实存以及何时不实存的知识……通过话语而被意谓的事物并不会被以随便什么方式而在实存之事物中发生的事实之改变所改变，并且随之可知，意谓性的话语是不会在所意指者中被改变的……应该承认的是，标志是通过对被标明者的摧毁而被摧毁掉的，但是，被摧毁的（实存之）事物将不再可以实存，而被理解的事物却不会作为被意指的东西而被摧毁掉……


    ……对于被理解的东西而言，被意指的东西的实存是外在于它的］，《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3，545a sqq。——原注

  


  
     188 H. 斯坦塔：《心理学和语言科学导论》，1871年，第44页。——原注

  


  
     189 德·伍尔夫：《中世纪哲学史》，鲁德·艾斯勒译，1913年，第339页。——原注

  


  
     190 保罗·洛塔：《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中的语言哲学》，1909年，第233-242页。——原注

  


  
     191 《皇家科学院哲学与历史学分类会议记录》，第85卷，1877年，第545-597页。——原注

  


  
     192 查理斯·图若（Charles Thurot, 1823-1882年），法国学者，古典语文学家，罗马语族语言学家。——译注

  


  
     193 《对可供中世纪语法理论史研究的各种拉丁手稿的简报与摘录》，1869年。——原注

  


  
     194 亦即：看到发展观的解释。——译注

  


  
     195 ... signum perfectionis constructionis est generare perfectum sensum in animo auditoris［……结构之完善性的标志在于，在听者的心灵中唤起对完善性的感受］。《论意谓形式》，第54章，49b。——原注

  


  
     196 《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912年，第100页；另参看第10、97、99、192页。——原注

  


  
     197 此处译文引自《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译本。参看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89页。——译注

  


  
     198 《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界限》，第2版，1913年，第30页以下。——原注

  


  
     199 ... notandum, quod cum intellectus vocem ad significandum et consignificandum imponit, duplicem rationem ei tribuit, scil. rationem significandi quae vocatur significatio, per quam efficitur signum vel significans, et sic formaliter est dictio; et rationem consignificandi, quae vocatur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per quam vox significans fit consignum vel consignificans et sic formaliter est pars orationis［……需要注意的是，当认知把意谓和句法意谓的用途加诸话语之上时，认知就赋予了它以双重形式，亦即，（首先是）意指活动的形式，即所谓的意谓，由此话语就成为一种指称或者说进行指称活动的东西，这样的话它就在形式上成为了词汇单位；（其次是）去进行句法意谓活动的形式，即所谓的主动意谓形式，由此，话语，意指着某种东西的话语，就成为句法意谓或者说进行句法意谓活动的东西，并且这样的话它在形式上就成为了词类（语言成分）］，《论意谓形式》，第1章，1b sq。——原注

  


  
     200 中世纪的语法理论区分了significatio［指称意谓］和consignificatio［句法意谓］这两个概念，语音表达加上指称意谓就构成了词汇单位，而词汇单位加上句法意谓就构成了词类（使词汇单位按照语法来进行归类的词语类型，例如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也就是说，成为了语言的一部分。具有同一种指称意谓的词语可以有不同的句法意谓，例如“生活”一词，它具有名词和动词两种不同的句法意谓，但在指称意谓上却是同一的，故中世纪语法理论所讨论的“意谓形式”的差异通常是指句法意谓（语法意谓）形式上的差异。德国学者常以Bedeutung和Mitbedeutung来对应翻译这对概念。——译注

  


  
     201 感觉主义认为所有知识都仅仅来源于感官感知。——译注

  


  
     202 Rationes significandi non inducuntur per motum, sed sunt intetiones inductae per animam［意谓之形式不是由行动得来的，而是灵魂所引发的意向］，《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8，11a。——原注

  


  
     203 亦即：（提供根据）使其得以置立起来。——译注

  


  
     204 即“内容之特有刺激的一种状态”。——译注

  


  
     205 整句话是在指出，对意识活动所作的心理学阐释将带来不妙后果。——译注

  


  
     206 这几句话中的“使……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en）也都可以译为“使……客观化”。——译注

  


  
     207 H. 洛采：《逻辑学》，《哲学丛书》第141卷，G. 米西编，1912年，第17页。——原注

  


  
     208 … est sciendum, quod modus significandi duo importat aequivoce. Dicitur enim de modo significandi activo et passivo.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est modus sive proprietas vocis ab intellectu sibi concessa, mediante qua vox proprietatem rei significat. Modus significandi passivus est modus sive proprietas rei prout est per vocem significata. Et quia significare et consignificare est quoddam modo agere et significari et consignificari est quoddam modo pati ; inde est quod modus vel proprietas vocis mediante qua vox proprietatem rei active significat,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nominatur. Modus vero vel proprietas rei prout per voces pasive significatur, modus significandi passivus nuncupatur［……需要知道的是，意谓形式是分两种的，亦即，主动意谓形式和被动意谓形式。主动意谓形式是认知本身所允许的话语的形式或性质，通过这种形式，话语意指着物的性质。被动意谓形式是被话语所意指的物的形式或性质。因为意谓和句法意谓肯定是主动形式，而被意谓和被语法性地意谓则肯定是被动形式；所以话语的形式或性质——它主动地意指了物的性质——就被称作主动意谓形式，而物的形式或性质——它是被话语所意指的——就被称为被动意谓形式］，《论意谓形式》，第1章，1b。——原注

  


  
     209 E.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1卷，第1部分，1913年，第257页。——原注

  


  
     210 此段及下段中方括号内文字为海德格尔所加，原文无。——译注

  


  
     211 E.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版，1913年，第2卷，第1部分，第384页。——原注

  


  
     212 … notandum, quod cum huiusmodi rationes sive modi significandi non sint figmenta, oportet, omnem modum significandi activum ab aliqua rei proprietate radicaliter oriri. Quod sic patet : quia cum intellectus vocem ad significandum sub aliquo modo significando activo imponit, ad ipsam rei proprietatem aspicit, a qua modum significandi originaliter trahit; quia cum intellectus, cum sit virtus passiva, de se indeterminata, ad actum determinatum non vadit, nisi aliunde determinetur. Unde cum imponit vocem ad significandum sub determinato modo significandi activo, a determinata rei proprietate necessario movetur; ergo cuilibet modo significandi activo correspondet aliqua proprietas rei seu modus essendi rei［……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些看法方式或者说意谓形式并不是幻想之产物，所以就应当说，一切主动意谓形式都根本地源出于某种物的性质。如此就弄清了：因为认知把意谓着的话语设立为主动意谓形式中的一种，而主动意谓形式正是源出于物之性质的，故认知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物的性质本身上了；由于认知是一种被动的能力，它就其自身而言是未被规定的，倘若它不是被别的什么所规定的话，它是不会有规定性的行为的。由此而来，当认知把意谓着的话语设立为某种主动意谓形式时，它就必然是被某种物的性质所激发的；所以，某种主动意谓形式就对应着某种物的性质，或者说，对应着物的存在形式］，《论意谓形式》，第2章，2a。——原注

  


  
     213 参看前注。——原注

  


  
     214 Sed contra hoc objicitur; quia haec vox significativa scil. deitas habet femininum genus, quod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assivus; tamen in re significata sibi proprietas non correspondet, quia est proprietas patientis, a qua sumitur femininum genus［但是对此会有这样一种异议：那个有意谓的话语即“神性”是一个阴性名词，是被动的意谓形式；然而在它所意指的东西即“神”本身那里并没有相应的性质，因为相应的那种性质乃是忍受的性质，而阴性的那种性正是由此而得到的］，《论意谓形式》，第2章，2b。——原注

  


  
     215 凯米拉，希腊神话中的吐火女怪，拥有狮头、羊身、蛇尾，故又有“嵌合体；嫁接杂种；幻想；妄想”等意。——译注

  


  
     216 Item privationes et figmenta sub nullis proprietatibus cadunt, cum non sint entia, et tamen voces significativae privationum et figmentorum modos significandi activos habent, ut caecitas, chimaera et similia［同样也可提出异议的是：褫夺和虚构并不归属于任何物的性质之下，因为它们并不是存在着的东西，然而褫夺和虚构的那些有意谓的话语——例如“盲目”、“凯米拉”等——是具有主动意谓形式的］，《论意谓形式》，第2章，2b。——原注

  


  
     217 按《杜登综合词典》和《哲学历史辞典》的解释，“物质”（Materie）一词的哲学含义有两种：一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作为运动原则的（这种运动原则为生成活动进行奠基）、永恒的、完全未被规定的源初质料；另一种更为常见的含义是，外在于人之意识的、与人之精神有别的实际存在。它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非感性的。“Material”直接来自“Materie”一词，意指内容性的既有事实（Gegebenheit），也同样表示感性或非感性的实际存在。德语中“Stoff”一词则更多是指可感知的实际存在，此词来自十七世纪的德语对意大利语“stoffa”一词的借用，最初主要指作品之材料，在现代德语中逐渐获得了意义扩张，几乎等同于“Material”，但在严格的哲学思辨中，它更多还是表示感性的质料。为了在译名上有所区别，我们将“Material”译为“质料”，而将“Stoff”译为“物料”。——译注

  


  
     218 例如，以“凯米拉”这种虚构的意谓内容而言，其虚构之意谓内容的意谓（四不像怪物）事实上是由实际意谓内容（狮子、羊、蛇）的部分意谓内容的意谓形式（狮头、羊身、蛇尾）所决定的。——译注

  


  
     219 Dicendum quod non oportet, quod semper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dictionis trahatur a proprietate rei illius dictionis, cuius est modus significand; sed potest accipi a proprietate rei alterius dictionis et rei illius dictionis tribui et sufficit quod ipsi non repugnet; et quia substantias separatas non intelligimus nisi ex istis sensibilibus, ideo sub proprietatibus sensibilium eis nomina imponimus et nominibus eorum modos significandi activos attribuimus. Unde licet in Deo secundum veritatem non sit proprietas passiva, tamen imaginamur ipsam tanquam patientem a nostris precibus［对上述异议是应予以驳斥的，因为一种词语的主动意谓形式并非必然始终源出于这种形式所意指之物的性质；它也是能够从另一种词语所意指的那种物的性质而来被获得的，如此而言，它就是被交付给后者所意指的那种物的，故而是不足以与之相矛盾的；因为我们只有从可感知的存在而来才能理解那非物质性的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借助了可感知存在的性质才造就了非物质性存在的那些名词。是以我们就把主动意谓形式赋予了非物质性存在的那些名词。由此而来，即便在神那里按其本性并不实际存在着一种被动的、接受性的性质，但我们也还是能以某种方式把祂表象为某个人的，这个人能被动地接受我们的祈祷］，《论意谓形式》，第2章，2b。


    Similiter privationes intelligimus ex suis habitibus, sub proprietatibus habituum eis nomina imponimus et nominibus eorum modus sig. Activos attribuimus. Similiter in nominibus figmentorum sumuntur modi sig. activi ex proprietatibus partium, ex quibus imaginamur chimaeram componi quam imaginamur ex capite leonis cauda draconis, et sic de aliis［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按照褫夺的本己行为来认识褫夺。我们因而是借助于褫夺之本己行为的性质而造就了表达褫夺的那些名词的，并且由此我们就把主动意谓形式赋予了这些名词。同样地，在虚构的名词那里，主动意谓形式是从部分性质而来获得的，例如，我们所想象的凯米拉就是由狮头和蛇尾所构成的，这也适用于其他虚构物］，同上。——原注

  


  
     220 Et si instetur: si modi sig. activi in nominibus privationum sumuntur a modis essendi habituum, tunc nomina essendi habitus et non privationis designabunt; et hoc posito, nomina privationum per suos modos sig. activos erunt consignificative falsa［假如还可强行提出这样一种异议：倘若褫夺之名词中的主动意谓形式是从本己行为的存在形式而来得到的，那么，存在的名词就将会标志着本己行为而非褫夺；倘若如此，则褫夺之名词就将由于它们的主动意谓形式而在句法意谓上是虚假的了］，《论意谓形式》，第2章，2b。——原注

  


  
     221 Dicendum quod non est verum; imo nomina privationum per suos modos sig. activos designant circa privationes modos intelligendi privationum, qui sunt eorum modi essendi. Juxta quod sciendum, quod licet privationes non sint entia positiva extra animam, sunt tamen entia positiva in anima, ut patet IV, Met. text. 9, et sunt entia secundum animam; et quia eorum intelligi est eorum esse, ideo eorum modi intelligendi erunt eorum modi essendi. Unde nomina privationum per suos modos sig. activos non erunt consignificative falsa, quia cum modi intelligendi privationum reducantur ad modos intelligendi habitus (nam privatio non cognoscitur nisi per habitum), ideo modi essendi privationum tandem ad modos essendi habitus reducuntur［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褫夺的那些名词，通过它们的主动意谓形式，毋宁说是在褫夺周围刻画出了褫夺的认知形式，这也就是它们的存在形式。在此我们应知道，虽然褫夺不是灵魂之外的肯定性的存在，然而它们却是灵魂中的肯定性的存在，并且正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卷第9问题段（1003b 5-10——译注）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依据于灵魂的存在；并且因为它们的被认知就是它们的存在，所以它们的认识形式就是它们的存在形式。由此说来，褫夺的那些通过其主动意谓形式而得到的名词，并不会在句法意谓上变成虚假的，因为连褫夺的认知形式也都会归结到本己行为的认知形式中去（因为若不是通过本己行为，褫夺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褫夺的存在形式最终就会被归结到本己行为的存在形式中去］，《论意谓形式》，第2章，2 sq。——原注

  


  
     222 洛采：《逻辑学》，第19页。——原注

  


  
     223 指上文所说：“他极具洞察力的那种思想——经验性地指向逻辑性东西”。——译注

  


  
     224… notandum, quod modi significandi activi immediate a modis intelligendi passivis sumuntur. Juxta quod sciendum est, quod sicut est duplex modus significandi, scil. Activus et passivus, ita duplex est modus intelligendi, scil. activus et passivus. Modus intelligendi activus est ratio concipiendi, qua mediante, intellectus rei proprietates significat, concipit vel apprehendit. Modus autem intelligendi passivus est proprietas rei prout ab intellectu apprehensa.


    Dicatur ergo, quod modi significandi activi sumuntur immediate a modis intelligendi passivis; quia modi significandi activi non sumuntur a modis essendi, nisi ut hi modi essendi ab intellectu apprehenduntur ...


    ［……应注意的是，主动意谓形式是直接从被动的认知形式中获得的。在此我们应知道的是，正如意谓形式有两种即主动的和被动的意谓形式，故认知形式也分为两种即主动的和被动的认知形式。主动的认知形式是理解的方式，通过它，理智就揭示、把握或理解了物的性质。而被动认知形式则是下述意义上的物的性质，即这种物的性质是被理智所已经把握到的。


    因而就可以说，主动意谓形式是直接从被动认知形式中得到的；因为，倘若这种存在形式不是理智所把握的，则主动意谓形式就不会从存在形式中被得到……］，《论意谓形式》，第3章，3a。——原注

  


  
     225 … species intelligibilis immediate significatur per vocem, sed illa dupliciter consideratur, aut inquantum est quid in se accidens, scil. informans animam, aut inquantum repraesentat rem. Primo modo non significatur per vocem ... sed secundo modo［……可以认知的属是通过话语而得到直接意谓的，但它是在双重意义上被考虑的，即，或者是那种在自身中发生的事情亦即灵魂中的构形活动，或者是表现了物，但不是以被话语所意谓的第一种方式来表现的……而是以第二种方式来表现的］，《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2，541b。


    Res non significatur ut existit sed ut intelligitur［事物（事态）之被意谓并不是为了实存而是为了被认识］，同上书，问题3，545a。——原注

  


  
     226 ... modi autem essendi prout ab intellectu apprehensi, dicuntur modi intelligendi passivi; ergo modi sig. activi sumuntur a modis essendi mediantibus modis intelligendi passivis; et ideo immediate modi sig. activi a modis intelligendi passivis sumuntur［……然而存在形式是通过理智而被理解的，故存在形式就被称作是被动认知形式；所以主动意谓形式是借助于被动认知形式而从存在形式中获得的；主动意谓形式因而是直接从被动认知形式中获得的］，《论意谓形式》，第3章，3a。——原注

  


  
     227 … notandum, quod modi essendi et modi intelligendi passivi et modi significandi passivi sunt idem materialiter et realiter, sed differunt formaliter［……需要指出的是，存在形式和被动认知形式以及被动意谓形式，这三者从质料和实在性来看是同一的，但在形式上则是不同的］，《论意谓形式》，第4章，3b。——原注

  


  
     228 拉丁语“ratio”的通常含义包括：理由，根据；理性；看法；计算；原则；形式；方式等。——译注

  


  
     229 参看《历史哲学》这篇论文，载库诺·费舍尔纪念文集《二十世纪开端处的哲学》，第2版，1907年，第333页；另可参看：《自然科学的概念构形的边界》，第2版，1913年，第31页，第36页注释1；对此问题更为详尽的探讨则参看：《认识的对象》，第3版，1915年，第376页以下。——原注

  


  
     230 … modus essendi est rei proprietas absolute; modus intelligendi passivus est ipsa proprietas rei prout ab intellectu apprehensa; modus sig. passivus est eiusdem rei proprietas prout per vocem significatur. Et sunt eadem materialiter et realiter, quia quod dicit modus essendi absolute, dicit modus intelligendi passivus, prout refertur ad intellectum; et quod dicit modus intelligendi passivus, dicit modus sig. passivus, prout refertur ad vocem, ergo sunt eadem materialiter. Sed differunt formaliter, quod sic patet: quia qui dicit modum essendi dicit proprietatem rei absolute sive sub ratione existentiae; sed qui dicit modum intelligendi passivum, dicit eandem rei proprietatem ut materiale, et rationem intelligendi sive concipiendi ut formale; sed qui dicit modum sig. passivum, dicit eandem proprietatem rei ut materiale et dicit rationem consignificandi ut formale, et cum alia sit ratio essendi, alia intelligendi, alia significandi, differunt secundum formales rationes［……存在形式是物的性质本身；被动认知形式是被理智所理解的物的绝对性质；被动意谓形式是被话语所意谓的那种物的性质。并且这些都是就质料内容和现成实际性而言的，因为存在形式本身之所谓和被动认知形式之所谓都是被反推于理智的，而被动认识形式和被动意谓形式之所谓都是被反推于话语的，所以这些在内容质料上是同一的。但它们在形式上则是彼此不同的，对此的阐释如下：因为存在形式说的是物的性质本身或者说是在实存之形式下而言的；而所谓的被动认知形式，当其言说物的性质时是视之为质料因素的，当其言说认知或理解形式时则是视之为形式因素的；所谓的被动的意谓形式，当其言说物的性质时是就质料而言的，当其言说句法意谓形式时则是就形式而言的；又因为“实存”与“认知”以及“句法意谓”的形式都是彼此有别的，所以这三种形式是按照形式之规定而彼此区分的］，《论意谓形式》，第4章，3b。——原注

  


  
     231 拉丁文“proprietas”虽然被理解和翻译为“性质”，但就此词的原意而言（它本系对希腊词语idiotes的翻译，而相应希腊词根idios的意思是“本己的、本有的”），它更根本地意味着“本己显现、本己所为、本己所有”，故和habitus（习性、本己行为）与modus（形式、显现方式）一样都有强烈的动态意。汉译很难传达这种动态意义。——译注

  


  
     232 指主动的认知形式和主动的意谓形式。——译注

  


  
     233 Item sciendum, quod modus essendi et modus intelligendi activus et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differunt formaliter et materialiter; quia modus essendi dicit proprietatem rei absolute sive sub ratione existentiae, ut dictum est supra; sed modus intelligendi activus dicit proprietatem intellectus, quae est ratio intelligendi sive concipiendi;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dicit proprietatem vocis, quae est ratio consignificandi. Sed alia est proprietas rei extra animam et alia intellectus et alia vocis; ita alia est ratio essendi, alia intelligendi alia consignificandi; ergo modus essendi et modus intelligendi et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differunt in utroque［同样需要知道的是，存在形式和主动认知形式以及主动意谓形式在形式和质料上都是彼此有别的；因为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存在形式说的是物的性质本身或者说是在实存之形式下而言的；而主动认知形式说的是理智的性质，这是认知或理解的形式；主动意谓形式说的是话语的性质，此乃句法意谓的形式。物的性质是外在于灵魂的，它和理智的性质以及话语的性质都是彼此有别的；是以存在的形式和认知的形式以及句法意谓的形式都是彼此不同的；所以说存在形式和主动认知形式以及主动意谓形式在两方面即质料与形式上都是有差别的］，《论意谓形式》，第4章，3b sq。——原注

  


  
     234 … sciendum, quod modus intelligendi activus et modus intelligendi passivus differunt materialiter et conveniunt formaliter. Nam modus intelligendi passivus dicit rei proprietatem sub ratione intelligendi passiva; sed modus intelligendi activus dicit proprietatem intellectus, quae est ratio intelligendi activa; sed eadem est ratio intelligendi, per quam intellectus proprietatem rei intelligit active et per quam rei proprietas intelligitur passive, ergo proprietates sunt diversae et ratio est eadem, ergo materialiter differunt et formaliter sunt idem. Item sciendum, quod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et passivus differunt materialiter et sunt idem formaliter［……需要知道的是，主动认知形式和被动认知形式在质料上是有差别的，但在形式上却是一致的。因为被动认知形式说的是被动认知形式下的物的性质；而主动认知形式说的是理智的性质，这是主动的认知形式；但认知形式是同一的，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理智才主动地认知了物的性质，也同样是通过这种形式，物的性质才得以被认知，所以说，性质是不同的而形式是同一的，在质料上是有差异的但在形式上则是同一的。同样可知，主动的意谓形式和被动的意谓形式在质料上是不同的但在形式上则是同一的］，《论意谓形式》，第4章，4a。——原注

  


  
     235 … notandum, quod modus sig. passivus materialtier est in re, ut in subjecto, quia materialiter est proprietas rei; rei autem proprietas est in eo, cuius est ut in subjecto. Formaliter autem est in eo subjecto, in quo est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quia formaliter a modo significandi non discrepat.


    Modus autem significandi activus, cum sit proprietas vocis significativae, materialiter est in voce significandi ut in subjecto, in proprietate autem rei sicut causatum in causa efficienti radicali et remota; et in intellectu sicut causatum in causa efficiente proxima; et in constructione ut causa efficiens in suo effectu proprio


    ［……需要指出的是，被动意谓形式在质料上是在物之中的，是从属于物的，因为从质料的角度来看，被动意谓形式就是物的性质；而物的性质也是在物之中的，是从属于物的。然而从形式的角度来看，主动意谓形式也是在物之中或从属于物的，因为这两种意谓形式在形式上是没有差异的。


    有意谓的话语的性质是通过主动意谓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从质料的角度看，主动意谓形式是在意谓着的话语中的，是从属于之的，而它与物的性质的关系就好像效果与效力因有极远的距离；它与理智的关系就好像效果与效力因有最为切近的距离；它与句法结构中的关系则好像是效力因存在于其本己的效果中］，《论意谓形式》，第5章，4。——原注

  


  
     236 《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0，15a。


    Quamlibet essentiam contingit intelligere sub ratione propria et etiam significare, et tali modo intelligendi correspondet modus significandi abstractus［然而认知活动甚或意谓活动是在特有的形式下才遭遇到本质事物的，而且这样的认知形式对应的乃是抽象的意谓形式］，《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8，457b。——原注

  


  
     237 《逻辑研究》，第1版，1901年，第2卷，第481、489页。——原注

  


  
     238 《逻辑研究》，第1版，1901年，第2卷，第505页。


    “红色的物体被辨识为红色的并借助于这种认知而被称作是红色的。”《逻辑研究》，第1版，1901年，第2卷，第500页。——原注

  


  
     239 《论意谓形式》，第36章，32a。——原注

  


  
     240 《逻辑研究》，第1版，1901年，第2卷，第71页以下。——原注

  


  
     241 《论意谓形式》，第21章，18a。——原注

  


  
     242 《论意谓形式》，第45章，38a；参看本书第325页的页下注。——原注

  


  
     243 指该书在“第一卷导论”之后的第1页，亦即全书正文页码的第14页。——译注

  


  
     244 洛采：《逻辑学》，第14页。参看洛采：《微观宇宙》，第5版，1905年，第2卷，第240页以下。这里的“作者注”系海德格尔的点评。——译注

  


  
     245 Primo earum principia in generali videamus. Sunt autem quattuor principia essentialia construendi sermonem congrue et perfecte scilicet: materiale, formale, efficiens et finale. Principium materiale construendi sunt constructibilia; quia sicut se habet subjectum ad accidens, sic se habent constructibilia ad constructionem; sed subjectum est materia accidentis, nam accidens non habet materia ex qua sed in qua; ergo constructibilia sunt materia constructionis. Et unius constructionis non sunt plura vel pauciora duobus, quia, ut patebit, constructio causatur ex dependentia unius constructibilis ad alterum; sed una dependentia non est nisi duorum, scil. dependentis et determinantis; ergo unius constructionis non sunt nisi duo constructibilia principalia, scil. dependens et terminans. Et ex hoc patet error dicentium hanc constructionem esse unam: homo albus currit bene. Nam hic sunt diversa dependentia: una, qua Adjectivum dependet ad Substantivum, alia, qua Verbum dependet ad suppositum, tertia, qua determinans dependet ad determinabile; ergo non erit hic una constructio［我们首先想要对这几种情形（指句法的结构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译注）的原则进行普遍意义上的考察。然而，对一句话而言，那一致地并完整地建构着它的本质性原则是分为四种的，即：质料原则、形式原则、效力原则以及目的原则。句法构造的质料原则是那些可以在句法上进行连接的成分。因为，可以连接的成分与句法结构的关系正如基体之于偶性的那种关系；然而基体乃是其偶性的质料，因为偶性并不是在基体之外而是在基体之中才具有其质料的；所以可以连接的成分是句法结构的质料。在单个句法结构中存在着不多不少两个成分，因为，如同我们所要揭示的那样，句法结构是源出于那种依赖性的即句法结构之成分中一个之于另一个的那种依赖性；然而一种依赖性若没有两种成分即依赖者和决定者就不成其为依赖性；所以一种句法结构是必须要有两种建构成分的，即依赖成分和决定成分。由此就可看出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在“白色的人跑得很好”这句话中只存在着一种语法结构——的错误了。因为这里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依赖性：一种是形容词对于名词（“白色的”对于“人”——译注）的依赖性，另一种是动词对于主词（“跑”对于“白色的人”——译注）的依赖性，第三种是起限定作用的成分对可被限定的成分（“很好”对于“跑”——译注）的依赖性；所以这里并非只存在一种语法结构］，《论意谓形式》，第45章，38a。——原注

  


  
     246 “意谓复合体”（Bedeutungskomplexion）系德国学者对拉丁文“constructio”（句法结构）的翻译或对应称呼，汉译在此采取了直译。——译注

  


  
     247 Principium formale constructionis est unio constructibilium; hoc enim est forma rei, per quod res habet esse. Sed constructio habet esse per constructibilium unionem; ergo constructibilium unio est forma constructionis［句法结构的形式原则是结构成分的结合；因为，形式是物的形式，物通过形式而具有存在。但是句法结构是通过结构成分的结合而具有存在的；所以说结构成分的结合是句法结构的形式］，《论意谓形式》，第45章，38b。——原注

  


  
     248 Principum efficiens constructionis duplex, scil. : extrinsecum et intrinsecum. Intrinsecum sunt modi significandi respectivi, ratione quorum vel unum constructibile est ad alterum dependens vel alterius dependentiam determinans; a quibus modis sig. respectivis abstrahuntur duo modi sig. generales: modus dependendi in uno constructibili et modus dependentiam terminans in altero constructibili. Et hi modi sig. dicuntur efficere constructionem pro tanto quia praeparant et disponunt constructibilia ad actualem unionem, quae fit per intellectum ...


    Sed principium efficiens extrinsecum est intellectus qui constructibilia per modos sig. disposita et praeparata actu unit in constructione et sermone. Constructibilia enim, qualitercumque summe disponantur ad unionem per modos sig. numquam tamen unum constructibile actu se altero unit, sed hoc fit per intellectum, ut dictum est. Et dicitur intellectus principium extrinsecum, quasi extra constructibilia manens.


    ［句法结构的效力原则是双重的，亦即：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原则。内在的原则是就意谓形式而言的，它们的方式在于，一种结构成分依赖于另一种结构成分，或者是被规定的成分依赖于起规定作用的成分；就意谓形式而言从中可以得出两种普遍性的意谓形式：在一种结构成分那里是依赖着的形式，而在另一种结构成分那里则是对依赖者进行规定的形式。人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意谓形式造成了句法结构，因为是它们预备了结构成分并对之进行了设置，最终使之能够实际地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是通过理智认知而发生的……


    然而外在的效力原则乃是理智认知，它把由意谓形式所设置和预备的结构成分统合在句法结构中并形诸言语。因为对于结构成分而言，无论它们是多么极致地被意谓形式设置到统一性的结合中去了，但绝不是由一个结构成分自行与另一结构成分相结合，而应看到，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这是通过理智认知而发生的。所以说，理智认知是外在的原则，它仿佛是在结构成分之外持存着］，《论意谓形式》，第45章，38b。——原注

  


  
     249 Principium finale est expressio mentis conceptus compositi［目的原则是对构成一体的思想概念的表达］，《论意谓形式》，第45章，38b。——原注

  


  
     250 《论意谓形式》，第46章，39a。——原注

  


  
     251 对于印欧语系的屈折语而言，这种一致性通常意味着句子成分间性、数、格的一致。——译注

  


  
     252 … sicut constructio requirit constructibilium unionem absolute, sic congruitas requirit constructibilium unionem, non quamcumque sed debitam. Et haec debita unio potest contingere dupliciter: uno modo ex convenientia significatorum specialium, et per oppositum unio indebita ex repugnantia ipsorum. Alio modo potest contingere ex conformitate modorum sig. et per oppositum indebita ex indebita modorum sig. discrepantia［……正如句法结构绝对需要结构成分的结合，这种一致性也需要结构成分的结合，但不应是某种随意的结合。所应有的这种结合能够以双重方式发生：第一种形式是出自具体意谓的相符相宜，它的对立面乃是这些具体意谓的彼此不符所构成的那种不应有的结合。另一种形式能够从诸意谓形式的相符相宜中产生，它所反对的乃是由诸意谓形式的那种不应有的差异所构成的那种不应有的结合］，《论意谓形式》，第53章，47a。——原注

  


  
     25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版，1913年，第2卷，第1部分，第295页。根本地参看此书的“第四研究”，第294—342页：独立意谓与非独立意谓的区分以及纯粹语法的理念。——原注

  


  
     254 特别参看《观念》，第118页以下，第245页以下——在第25页的注释中胡塞尔也预告了探讨纯粹语法的进一步的文稿。——原注

  


  
     255 “司各脱全集版”《牛津评注》，“序言”，问题4，n. 45。——原注

  


  

     256 据《哲学历史辞典》（HWPH, Bd. 11)分析，中世纪哲学中的“一义性”概念（univocitas, univocatio）源出于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synonymia”一词，它原本意指这样一种事态：两个事物具有同一种名称且具有同一种含义（意谓）。对该概念的这种理解经由辛普里丘的传承工作而影响了邓·司各脱以及当时的语法理论（辛普里丘认为，“一义性”不允许有任何矛盾，中世纪的一些语法学家由此进而认定，概念要么是一义性的，要么是歧义性的，而任何歧义性的东西都可归结到一义性中去，因为后者乃是本源性的东西）。由此可见，司各脱在《牛津评注》中对“一义性”概念的上述阐释可以更简明地表述为：一义性是两个事物在意谓内涵上的同一性，但同一不是等同，为此就必须有它们在存在形式上的差异性。——译注

  


  
     257 Univocum et denominativum primo sunt differentiae praedicati, quod secundum se inest conceptui, non primo voci significanti［一义性的东西和意指性的东西（即“意谓”，司各脱在此对“denominativum”一词的使用是就其本意“用相关事物的名称来取代原有名称”而言的。——译注）的差异首先要被指明，因为意谓本身是就概念而言的，而非首先意指一义性］，参看《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6, 452b sqq。——原注

  


  
     258 Univocum apud logicum dicitur omne illud, quod per unam rationem devenit apud intellectum secundum quam dicitur de multis［逻辑上的一义性全都说的是那种东西，它是通过统一形式而形成于认知中的，并非只是就多而言的］，《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7，455a, b。——原注

  


  
     259 《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4，443a。——原注

  


  
     260 ... nomen aequivocum nec debet dici simpliciter unum nomen nec plura nomina sed nomen multiplex quasi ab uno multiplicans. Hoc est manifestum: nam nomen dicitur tale eo quod sic per intellectum imponitur, unde intellectus est principium nominum, cum sit imponens ad placitum: nomen ergo est quoddam artificiale, sed in artificialibus tota substantia est ipsa materia ... ipsa vox est substantia et materia nominis; manente ergo unitate vocis non dicetur illud nomen plura nomina, sed in termino aequivoco vox est una ... Nec simpliciter debet dici unum nomen, nam ibi sunt plures rationes significandi. Relinquitur ergo dicendum, quod sit nomen multiplex ... Si autem pluribus rebus imponatur una vox, illa dicetur nomen multiplex［……歧义性名词并不简单地意指单数的或复数的名词，而是意指一种多层次的、似乎来自于一种多样性的名词。对此的解释如下：所说的这种名词是通过那种方式即通过理智而被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理智乃是名词之本原，因为名词的建立是“任意”的（“任意”乃是指按照意愿，也可以说是按照由“任意”所形成的“习惯”。——译注）：名词因而是某种人为之物，但是完全人为的实体乃是质料本身……话语（语音）本身乃是名词的实体和质料；因而统一的话语并不是指复数名词这种名词，而是指，话语在歧义性的界限（术语）中成为统一的……它也不是简单地意指单数名词，因为那里的意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最后只能说，歧义性名词乃是具有多样性的名词……假如统一的话语是通过众多的事物建立起来的，则可以说这就是多样性的名词］，《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8，10b。——原注

  


  
     261 《邓·司各脱全集》第1卷，《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2，443a。——原注

  


  
     262 《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0，13b。——原注

  


  
     263 … licet vox aequivoca in eo quod secundum aliud et aliud respicit aliud et aliud significatum conveniat cum universali, quod secundum aliud et aliud respicit sua supposita — in alio tamen est differentia, nam in termino aequivoco non contingit considerare aliquam rationem communem, in qua significata conveniant praeter solam vocem; sed in toto universale contingit considerare aliquam rationem in qua supposita univocantur et ideo non est simile. In alio etiam est differentia, nam omnis ratio significandi actu importatur per terminum aequivocum; sed nullum suppositum importatur actu per terminum communem, ideo non est simile［……歧义性话语可以鉴于它是对许多事物的思虑和意指而被拿来与“共相”相提并论，因为共相所考虑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事物——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因为在歧义性术语中并不存在对某种普遍观察角度（普遍形式）的思考，在歧义性所意指的东西中我们只会碰到单独的话语；但是在所有共相那里发生的事情乃是对这样一种观察角度（形式）的思考，这种观察角度（形式）中的谓述对象乃是被一义性地述说的，因而此二者（歧义性话语与共相）是并不相似的。它们的不同之处此外还表现在，所有的意谓形式都是通过歧义性术语而被付诸实际的；但是没有什么谓述对象是通过共同的（普遍的）术语而被付诸实际的，所以它们是并不相似的］，《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0，12b。——原注

  


  
     264 ... intelligendum est, quod terminus aequivocus proprie loquendo non potest contrahi per immediate sibi adjunctum nec per mediate. Nam contractio est determinatio alicuius communis, ita quod aggregatum ex contrahente et contracto necesse est repraesentare intellectum determinatiorem, quam sit intellectus ipsius contracti de se. Sed in termino aequivoco non est intellectus communis omnibus significatis, quia cum aequivocata per terminum aequivocum significentur sub propriis rationibus, nihil est eis commune praeter solam vocem, quae contrahi non potest, cum sit singularis［……对此应这样理解：适宜地说来，歧义性术语既不能通过与其直接有关的东西得到，也不能通过与其间接相关的东西得到。因为缩合（聚合）乃是普遍者的某种规定，所以从聚拢和被聚拢者而来的聚合就必然表现了理智的规定，就像是理智自身对自身的聚合。但在歧义性术语中理智并不用来意指一切普遍的东西，因为通过歧义性术语而得到的歧义性的东西并不是在这种特有的观察角度（形式）下被意指的，在歧义性的单独的话语面前，没有什么是普遍的，因为从它们之中不能得出普遍的东西，而只能得出单独的东西］，《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3，17a sq。——原注

  


  
     265 “分配的”，或译为“分布的”，在语言学中意指一个词语能否与另一词语搭配，其语义是否兼容。例如，德语中的分配性数词就是用“je”（每）构成的，如je drei（每三个）。——译注

  


  
     266 据《杜登综合词典》，此词在语言学中有两种意思：其一，在更大的语言单位中的对语言要素的分配；其二，一种语言要素能够在其中出现而非不能出现的全部环境的整体。在数学中，此词意指普遍化的功用，这种功用是通过数学功用概念的扩展而产生的，故常被称为“概率函数”或“广义函数”。——译注

  


  
     267 ... dicendum quod signum universale（omnis) adveniens termino aequivoco potest distribuere ipsum pro omnibus suppositis cuiuslibet significati. Sed intelligendum est, quod sicut terminus aequivocus significat unum significatum ac si aliud non significaret, et unum repraesentat respectu praedicati ac si aliud non repraesentaret, hoc est sub nulla habitudine, sic etiam signum universale distribuit unum significatum ac si aliud non distribueret, hoc est, unum distribuit sub uno actu distribuendi et aliud sub alio. Et huius ratio est: nam distributio est acceptio alicuius communis pro quodlibet eius supposito, quorum quodlibet est ipsum; nunc autem in termino aequivoco non est aliquod commune, super quod possit cadere distributio, quia nihil est ibi commune nisi sola vox. Et ideo distributio cadit super uno significato ac si super aliud non caderet, et super quodlibet, sed hoc est alio actu distribuendi et alio. ...


    ... signum universale possit distribuere terminum aequivocum pro omnibus suis significatis, ... sed non unico actu. Contra hoc potest argui sic: Signi semel positi est unum significatum et unus modus significandi ergo et unus actus distribuendi. Dicendum quod syncategoremata finitatem suae significationis trahunt ex adjunctis, cum ergo hic sint actu plura significata, quorum nullum ad aliud habet habitudinem, ut dictum est, diversi hic erunt actus distribuendi, quorum nullus ad alium habet habitudinem, ... patet quod causa apparentiae in aequivocatione est unitas actualis vocis incomplexae secundum materiam et formam.


    ［……需要指出的是，普遍标志（“每一个”）能够通过歧义性术语而把自身分配到每一种谓述对象上去从而意指任何一种东西。但是需要知道的是，歧义性术语是在一种确定的意谓中被运用的并且假如它并不表现其他的意谓的话，它就不是处于统一的形式之下。普遍标志是对统一的意谓进行分配的并且假如它并不对别的意谓进行分配，则这就意味着，它是通过一种分配性的意谓行为而把一种意谓造就为可以分配性地与之相关的意谓，又通过另一种分配性的意谓行为而如此造就另一种意谓。这种事态的根据是：分配是对任何一种谓述对象所共有的某种普遍性的接受(领会),且这些谓述对象中的每一个都是它自身；但是在歧义性术语中并不存在某种普遍的、共有的东西，即使得“分配”之归置得以可能的那种普遍之物，因为在歧义性那里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东西而只有单独的话语。所以分配就归置于（跌落于）某一种意谓，而且仿佛它并不归置于别的什么意谓；但事实上，分配却是可以归置于任意一种意谓的，但这却是凭借另一种分配行为才能实现的。……


    ……普遍标志是能够把歧义性术语分配到它们所意指的每一种东西那里去的，……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活动。人们或会对此提出这样的异议：标志一次只能意指一种东西，所以（对其而言一次）只有一种意谓形式并且只有一种分配行为。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所意指的那些有限的综合范畴是从事物的那些性质中获得的，因而在这里所意指的乃是更多的行为（邓·司各脱所说的“性质”或“特性”往往意指后世所谓的“显现形式”和“运作方式”。——译注），它们彼此间是没有关系的（彼此间不存在某种固有情形），也就是说，这里的分配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关系，……显然，歧义性中的那种清晰可见的根据乃是就质料和形式而言并不完整的那种话语的实际的统一性］，《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4，19。——原注

  


  
     268 参看第1部分，第1章，第255页以下。——原注

  


  
     269 理查德·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 1831-1916），德国数学家，创立了著名的“戴德金分割理论”，将无理数的理论树立在了逻辑的基础上，证明了无理数和实数的完备性。——译注

  


  
     270 光束指具有一定关系的光线的集合，分为同心光束和平行光束。前者由发光点所发射光线构成；它与球面波相应。后者为发光点在无限远处发出的光束，它与平面波相应。——译注

  


  
     271 H. 洛采：《逻辑学》，第3卷，第4章。


    W. 文德尔班：《论范畴体系》，第41页以下。


    E. 拉斯克：《哲学的逻辑与范畴理论》，1911年，第148页以下。——原注

  


  
     272 参看第2部分第3章“语言形态和语言内容”，第290页以下。——原注

  


  
     273 Modi significandi respectivi sunt principia ordinandi dictionem cum alia ... significata et modi significandi sunt essentialia dictioni［相对而言，这些意谓形式是赋予了词汇单位和其他被意谓之物以秩序的本原，意谓形式对于词汇单位而言乃是本质性的东西］，《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17，27 a, 30 b。——原注

  


  
     274 洛采：《微观宇宙》，第二部分，第239页。——原注

  


  
     275 参看E. 马蒂纳克：《对意谓理论的心理学研究》，1901年。——原注

  


  
     276 K. 福斯勒：《语法与语言史，或论在语言科学中的“正确”与“真实”间的关系》，载《逻各斯》，第1卷，1910年，第86页。


    “但每一种言说都自在并自为地是类比性的。”——“逻辑是在语言之后才开始的或者说是借助于语言才开始的，但不是始于语言之前或无需语言而开始。”


    福斯勒：《语言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海德堡，1904年，第25、26页。


    在其论文《语法体系》（载《逻各斯》，第4卷，1913年，第203页以下）的结尾处，“一种从所有更富精神性的活动和所有精神性生命中分解出来的语言”被规定为“语法的本质性的对象了”，福斯勒写道：“今天也还是会一再出现语言哲学家，他们要求着一种独立的、共同的、纯粹的、思辨的和包括一切的语法，一种语法之语法［!］。从我的考察而来，这些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和新经院哲学家恰恰会变得如此明智，就如我将从他们的考察中变得睿智一样。”


    通过在这一文本中所说的东西，这两种“立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可以得到证实。——原注

  


  
     277 卡尔·维尔纳：《邓·司各脱的语言逻辑》，载《皇家科学院哲学与历史学分类会议记录》，第85卷，1877年，第549页。——原注

  


  
     278 卡尔·维尔纳：《邓·司各脱的语言逻辑》，第550页。——原注

  


  
     279 《论意谓形式》，第7章，5a, n. 1。——原注

  


  
     280 Accipiendo esse simpliciter prout dividitur contra secundum quid, dico, quod sicut ens dividitur in prius et posterius vel pritmum et secundum, et prius continet sub se substantiam et posterius accidens, ita simpliciter in isto intellectu aequivalet ei quod est primum naturaliter et secundum quid aequivalet ei quod est posterius naturaliter［在简单地存在与有所依据地存在之间的那种区分正如在先行存在和后至存在之间或者说首要存在和次要存在之间的区分，并且隶属于这种（普遍）区分之下的乃是先行之实体与后至之偶性的区分，这样的话，在理智中简单地存在就相当于在自然中的先行存在，并且，（在理智中）有所依据地存在就相当于在自然中的后至存在］，《牛津评注》，分类4，问题3，n. 43。——原注

  


  
     281 参看本文第1部分第1章，第260页以下。——原注

  


  
     282 此词的拉丁语词源modificare的本意是：达成形式，亦即（通过细节的调整）确切地测出（本己形式）。故此词在德语日常语用中的“修改、更改、限制”等意项仍指向了“通过细节调整来突显本己形式”这一根本意蕴。汉译名很难传达出这层意蕴，读者应予留心。——译注

  


  
     28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版，第3研究，“关于整体和部分的理论”。尤其参看第236页。——原注

  


  
     284 “eidetisch”此词在既有汉译中通常译为“本质的”，若深究“本质”一词在西方思想中的本源意谓，则这种译法是可行的。但考虑到“本质”译名在此处语境中可能具有的误导性，以及它的词源乃是希腊语的eidos，故在此折衷译为“形式化的”。——译注

  


  
     285 《论意谓形式》，第7章，5a, n. 1。——原注

  


  
     286 De ratione generis generalissimi non est in se habere plures sub se species sed non habere aliud supraveniens genus［从最普遍之种的角度来看，它的普遍性不在于它之下有更多的属，而是在于，它之上没有任何比它更高的种］，《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8，问题3，n. 19。——原注

  


  
     287 Ad rationem generis requiritur, quod multas habet actu species non quae existant actu vel potentia, sed quod tantum ab actu concipiantur per speciem intelligibilem ab individuis acceptam quandoque existentibus, et quod actu habeant aptitudinem participandi genus, quia talis actualitas est illorum, inquantum dicuntur species generis［从“种”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这样一种要求：种之下有很多属，但并不需要这些属都实际存在或具有实存的潜能，而只需要，它们能够通过理智中的属而从那些个体（它们是作为每时每刻都实存着的个体而被把握的）而来得到概念上的理解，并且，它们要实际地具有分有“种”的能力，因为，只要它们被称作是“种”的“属”，这种实际性就是它们所应有的］，《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48，250a。


    Quanto genus communius tanto eius minor in re est unitas et ita nomen generis de suo primo intellectu importat aliquid, quod est materiale in speciebus［由于普遍之种和其下的那些属（所涉及的范围）是一样大的，所以它是统一的，这样的话，关乎其首要认知的那个“种”的名称就被带入某种东西中了，这种东西就是那些属中的质料性的东西］，《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诸问题》，问题7，455a。——原注

  


  
     288 《论意谓形式》，第7章，5a, sq., n. 2。——原注

  


  
     289 《论意谓形式》，第7章，5b, n. 2。——原注

  


  
     290 《论意谓形式》，第7章，5b, n. 3。——原注

  


  
     291 《论意谓形式》，第7章，5b, n. 3。——原注

  


  
     292 《论意谓形式》，第8章，5b, n. 4。——原注

  


  
     293 《论意谓形式》，第8章，5b sq., n. 5；参看之前的第1部分第1章，第214页以下。——原注

  


  
     294 《论意谓形式》，第8章，6a, n. 7。——原注

  


  
     295 《论意谓形式》，第8章，6a, n. 8。——原注

  


  
     296 Solet antiquitus dici, quod ens potest esse participium vel nomen. Ens participium significat idem, quod existens; quia tenet significatum verbi a quo descendit ... Ens nomen significat habens essentiam［以前人们习惯于认为，“存在”可以是作为分词的“存在”，也可以是作为名词的“存在”。作为分词，“存在”意指的是那种实际存在着的活动本身；因为它是由它所从出的动词而来才有这种意谓的……作为名词，“存在”的意思则是拥有本质］，《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问题8，554b sq., n. 10。


    Nomen significat univoce rem remanente vel existente vel non existente. Ad quod sciendum, quod hoc nomen “Socrates” significat “Socratem” secundum quod est in actu, non tamen significat “Socratem existere”［名词意指的是持续的或实存或不实存的具有单一含义的事物。就所要理解的这一点而言，“苏格拉底”这个名词所意指的“苏格拉底”是根据在实际运作中的存在活动而有其意谓的，但并不是意指“苏格拉底实际存在”］，《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第2卷，问题2，586a。


    Ens nomen non significat rem ut tempore mensuratam［作为名词的存在并不意指可通过时间而被测量的事物］，《论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诸问题》，第2卷，问题4，n. 3。


    Ens nomen est de essentia cuiuslibet［作为名词的存在是就任何一种东西的本质而言的］，同上，n. 2。——原注

  


  
     297 《论意谓形式》，第8章，6a sq. n. 9；参看上文第二部分第一章，第304页以下。——原注

  


  
     298 拉丁文appropriatus的字面意为“作出本己的……”（词根proprius意为特性、个性），故该词的“适用”意不同于communis的“普遍通用”，而是指“适用于个别的、特殊的（人、处境、场合）”。——译注

  


  
     299 这里的“表象”亦可译为“观念”。——译注

  


  
     300 Dicendum, quod universale est per se intelligibile, quod patet sic: primum objectum intellectus scil. quod quid est, intelligitur sub ratione universalis; illa vero ratio non est idem essentialiter cum illo quod quid est, sed modus eius accidentalis, ergo intellectus potest cognoscere differentiam inter suum objectum primum et illum modum, quia potest distinguere inter omnia quae non sunt essentialiter eadem ... igitur intellectus potest cognoscere modum sive rationem universalis; hoc enim modo reflectendo cognoscit intellectus se et sui operationem et modum operandi et caetera, quae sibi insunt［需要指出的是，共相是可以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因为显然可以看出：理智的首要对象，亦即，首要事物之所是，是在共相的观察角度（形式）下被认识的；然而（前述）那种观察角度并不是（共相的）那种对事物之所是进行认识的本质性的观察角度，而是它的偶然形式，所以理智是能够认识在其首要对象之中的那些差异的，也是能够认识那种形式的，因为它（理智）能够在每一种这样的事物——在本质意义上并不同一的那些事物——之间进行区分……理智因而是能够认出共相的形式或观察角度的；事实上，理智是以反思的方式认出自身并认出它自己的运作活动、运作方式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其余一些东西的］，《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5，106a, n. 2。


    ... universale ex hoc quod universale natum est determinari ad suppositum［……共相就产生于这种共相本身，它被限定到谓述对象之上去的］，《巴黎讲稿》，第1卷，分类19，问题5，248a sq., n. 11。


    Universale est ab intellectu［共相出自理智］，《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4，97a, n. 4。


    Aliquando autem universale accipitur pro re subjecta intentioni secundae, id est pro quidditate rei absoluta, quae, quantum est de se, nec est universalis nec singularis, sed de se est indifferens［但共相有时也被看作是事物之基底，亦即，被视为绝对的事物之所是，但这种东西，无论它与自身的关系有多少种，却既不是共相的也不是独特的（个性的），亦即与这两种规定是毫不相干的］，《论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诸问题》，问题17，n. 14。——原注

  


  
     301 《论意谓形式》，第4章，6b, n. 2。——原注

  


  
     302 《牛津评注》，第2卷，分类3，问题11，276b, n. 19。——原注

  


  
     303 参看之前的第1部分，第1章，第251-252页。——原注

  


  
     304 ... singulare addit aliquam entitatem supra entitatem universalis［……独特的东西加之于某种本质存在之上且超过了普遍的本质存在］，《牛津评注》，第2卷，分类9，问题2，437b, n. 10。——原注

  


  
     305 《牛津评注》，第3卷，分类1，问题1，26b sq., n. 10。——原注

  


  
     306 Aliud est singularitatem esse conceptam ut objectum vel ut partem objecti, aliud est singularitatem esse praecise modum concipiendi, sive sub quo concipitur objectum ... Ita in intentionibus logicis, cum dico: singulare est universale, quod concipitur est singularitas, sed modus concipiendi, sub quo concipitur, est universalitas, quia quod concipitur ut concipitur habet indifferentiam ad plura［一方面，独特的东西可被领会为客体（事物）或客体（事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独特的东西是被缩短了的理解形式，或者说客体（事物）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被领会的……如此，在逻辑的向度中看来，可以说：独特的东西就是普遍的东西，被领会的虽然是独特性，但是那种领会形式即在其下某物得以被领会的那种形式却是普遍性，因为这里所说的被领会乃是被领会为具有与杂多毫不相干的那种性质］，《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2，问题3，n. 7。——原注

  


  
     307 Cum dicitur, singulare non est intelligibile nisi in universali, dico, quod sicut in communiori non continetur perfecte quidquid est entitatis in inferiori, sic nec in cognosci vel intelligi. Ideo dico quod in nulla specie, inquantum talis perfecte potest cognosci objectum suum per se singulare, quia aliquid includit, quod non species et quantum ad hoc non ducit species in eius cognitionem; et ideo dico, quod singulare non est per se intelligibile sub propria ratione perfecte［可以说，独特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倘若不是在普遍之中，则它是不可认识的，我的意思是，这正如在更普遍的东西中若不全然地包含着每一种处于其下面的存在者，则后者就是不可认识和理解的。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属”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只有“种”才能满足上述规定。——译注），即通过独特的东西自身来如此完善地认识它的客体（事物），因为其所包含的另一种意味在于，没有什么“属”能被引入对独特东西的认知中来；所以我说，独特的东西是不能通过自身而在本己的完善形式下被认识的（不能从自身而来得到十足的把握）］，《巴黎讲稿》，第2卷，分类3，问题3，n. 15。


    De singularibus non est facta scientia isto modo, quo scientia accipitur I. Metaphysicae, prout distinguitur contra experimentum, sed accipiendo scientiam pro certa notitia bene est scientia singularium［以这种形式进行的认知行为并不关乎独特的东西，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的说法，知识是与经验相区分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在那里却也认为，知识作为某种正确的知乃是对独特东西（个别事物）的知］，《自由论辩集》，问题3，n. 13。


    至于实施着个性化工作的科学的本己权限问题，可参看狄尔泰、李凯尔特以及西美尔的工作。——原注

  


  
     308 《论意谓形式》，第9章，6b sq. n. 3。——原注

  


  
     309 Unterfall是“种”之下的概念，亦可译为“次级类型”。——译注

  


  
     310 德文“Nomen”除了常用的狭义上的“名词”意项外，还表示既非代词又非冠词的变格词，通常用来统称名词和形容词这些更广意义上的“名词”。故这里亦可译为“名词性的名词”，下文中“形容词变格词”亦可译为“形容词性的名词”。——译注

  


  
     311 Deinde sub his modis descendamus ad alios modos significandi subalternos minus generales istis, et primo sub modo significandi per modum communis; secundo sub modo significandi per modum appropriati.


    Circa primum notandum, quod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communis, habet duos modos sub se, qui sunt minus generales eo, scilicet modum per se stantis et modum adjacentis.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per se stantis sumitur a proprietate rei, quae est proprietas essentiae determinatae. Sicut enim modus significandi generalissimus sumitur a proprietate essentiae absolutae: sic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per se stantis sumitur a proprietate ipsius essentiae determinatae: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substantivum. Nomen ergo substantivum significat per modum determinati secundum essentiam［在这些意谓形式下面我们就获得了那些从属性的意谓形式，但后者并不如前者那样普遍，并且它们首先是处于通过通用形式而得到的那种意谓形式下面；其次才是处于通过特殊适用形式而得到的那种意谓形式之下。就前者而言，应该注意的是，通过通用形式而得到的那种意谓形式本身是具有两种形式的，即自立形式和邻属形式，但它的这两种形式不如它本身普遍。借助于自立形式而形成的那种意谓形式严格说来是从事物的性质那里获得的，而事物的这种性质则是被本质性质所确定的。事实上正如最普遍的意谓形式是从绝对的本质性质那里得到的一样；借助于自立形式而从事物的那种性质（被其本质性质所规定的性质）那里获得的意谓形式也是如此；并且正是这种意谓形式构建了名词性的变格词。名词性的变格词因而是通过那种依照本质而被确定的形式而得到意指的］，《论意谓形式》，第10章，7a, n. 4, 5。


    ... essentia variis modis dicitur de creatura: uno modo secundum rationem determinatam alicuius generis secundum quem modum dicimus hic est homo vel corpus vel albedo vel quantitas; et hoc convenit cuilibet enti sive existat actu sive in potentia sive per suam essentiam; nam quaelibet res reponitur in determinato genere per suam essentiam non per suum actum existentiae［对于被造物而言，本质是以不同形式被言说的：我们用以言说之的那种形式，按照某个种的确定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的那种形式，乃是人，或身体，或白色，或大小；并且这适用于任何一种存在者，无论这种东西是在实际中存在，还是在潜能中存在，抑或是通过其本质而存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种事物都是通过其本质而不是通过其实际存在而被回置到确定的种之中的］，《论事物之本原》，问题8，346b, n. 1。——原注

  


  
     312 Adjectivum formaliter significat formam ut forma est eius de quo dicitur; propter istam proprietatem adjectivum non potest praedicari nisi praedicatione formali［就形式上的意义而言，形容词意指的是形式，并且形式正是就此而说的；形容词是不能按那种性质而被谓述的，除非是以在形式上被谓述的方式］，《自由论辩集》，问题5，203b, n. 6。


    Adjectiva si praedicantur, de necessitate formaliter praedicantur et hoc quia sunt adjectiva. Nam ex hoc quod sunt adjectiva significant formam per modum informantis, de quo videlicet formaliter dicuntur［倘若形容词性的东西被谓述，则必然是在形式上被谓述的，因为这是形容词性的东西。因为由此而来形容词性的东西是通过构形方式而意指了形式，而这种构形方式显然是就形式而言的］，《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5，问题1， 448b, n. 7。——原注

  


  
     313 《论意谓形式》，第10章，7a, b, n. 7。——原注

  


  
     314 这里似乎更应译为“特殊形式”。——译注

  


  
     315 《论意谓形式》，第11章，7b, n. 9。——原注

  


  
     316 此句亦可译为：种是着眼于在属中彼此差异的诸事物之所是而被谓述的。——译注

  


  
     317 亦即“种所谓述的乃是具有属差的诸事物”。——译注

  


  
     318 这句话难以完全直译，这里只能采用部分意译的方式来表达原文意思，但需要指出的是，“共相之种”的“之”并非领属关系，而是指作为（非一般意义上的）“种”的共相，而“共相之属”的“之”则是表领属关系。此句句意事实上是紧承上文的那句话：“种又是共相的一个属”。这一问题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存在问题：存在（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但范畴（作为谓词之种）却是存在的属。——译注

  


  
     319 Dicendum, quod est vera definitio (generis), quod sic ostenditur: ratio universalis est praedicari de pluribus, cum ergo in definitione generis ponatur praedicari de pluribus, ponitur genus eius postea ponitur „differentibus specie“ et „in quid“ quae sunt per se differentiae generis. Probatio: quia per se dividunt superius, scil. praedicari de pluribus: ergo sunt per se constitutivae inferioris, ad quod superius per illa appropriatur. Dividitur enim per se „praedicari de pluribus“ in „differentibus specie“ et „differentibus numero“ ... Dividitur etiam in „praedicari in quid“ et „in quale“, ...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种的真实定义：共相的形式（根据）在于它之被谓述所关乎的乃是众多事物，所以“其谓述关乎众多事物”可以被置入种之定义中，随后还可被置入种之定义中的是“属差”以及“在所是中”（“in quid”的字面意思直译是“到所是中去”，但为了表达方便，我们一概译之为“在所是中”。——译注），它们通过自身而形成了“种”的差异。对此的证明如下：因为更高的东西是通过自身而被区分的，也就是说，它的被谓述是关乎众多事物的；所以通过自身而建构的东西是处于下层的，是通过那种差异而被更高的东西所本己居有的。事实上，“关乎众多事物的谓述”本身可以被区分为“属之差别”和“数目之差别”……此外还可被区分为“在本质所是中被谓述”和“在显现形式中被谓述”，……］，《论波菲利“《范畴篇》导言”诸问题》，问题15，191a sq., n. 4。


    Convenienter ponitur „differentibus specie“ ut differentia, quia per illam particulam universale descendit in ipsum definitum, tamquam genus per differentiam［相应地，“属差”亦即“差异”就被建立起来了，因为通过“差异”这种小环节，共相就下降到它本身的限度中去了，这正如“种”通过差异（属差）而实现的下降］，同上书，问题17，n. 2。


    Convenienter ponitur „in quid“, quia praedicari dividitur in „praedicari in quid“ et „in quale“, tamquam per primos praedicandi modos; igitur per illa descendit universale in species: genus autem non praedicatur „in quale“, igitur „in quid“［它相应地就被置入到“本质所是中”了，因为“被谓述”是被区分为“在本质所是中被谓述”和“在本己显现形式中（被谓述）”这两种形式的，（但事实上乃是）通过第一种谓述形式所进行的谓述；所以通过这种区分，共相就下降到属中去了：但种是不能“在本己显现形式中”被谓述的，因而只能是“在本质所是中被谓述”］，同上书，问题19，259b, n. 2。


    Nihil praedicatur in quid de illo respectu cuius est accidens, sed respectu cuius est genus: ut „color“ non praedicatur de substantia in quid sed de albedine respectu cuius est genus［在那些在所是中被谓述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乃是相对意义上的“种”：例如“颜色”之被谓述不是就实体之所是而言的，而是着眼于白色之为颜色的相对意义上，我们说“颜色”是一个“种”］，同上书，问题19，260b, n. 4。——原注

  


  
     320 Sicut enim a proprietate rei, quae est communicabilis pluribus, absolute sumitur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communis absolute, sic ab eadem proprietate strictius sumpta, scilicet a proprietate communicabili pluribus specie differentibus, sumitur modus generalis. Ab hac autem proprietate, apud Logicum sumitur secunda intentio generis, et sic iste modus constituit Nomen substantivum generale, ut animal, color, et sic de aliis generibus. Nomen ergo substantivum generale est, quod significat per modum communicabilis pluribus, non solum numero, sed specie differentibus［同样地，更确切地说，意谓形式是借助于绝对通用形式而从事物的性质（事物的性质乃是诸多事物的共同之处）那里绝对地获得的，而既然普遍形式是从这样的性质中获取到的，当然它也就是从诸事物之属差的普遍性质那里获得的。但是从这第二种性质中或者说在逻辑层面上就得到了对种的第二种看法，并且这样的话这种意谓形式就构造了普遍的名词性变格词，诸如“动物”、“颜色”等，而且这样的话这些名词就是表达其他那些种的名词。名词性变格词因而是普遍的，它是通过诸多事物的通用形式而进行意指的，而这些事物并非仅仅是在数目上有别的，而是也在属上有别的］，《论意谓形式》，第11章，7b, n. 9。——原注

  


  
     321 Secundus modus per se stantis,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specificabilis, sumptus a proprietate rei, quae est proprietas communicabilis pluribus non absolute sed solum numero differentibus［第二种自立形式是借助于特殊形式而有的意谓形式，它是从事物的性质那里获得的，这种性质是诸物的普遍的但非绝对的性质，这些事物仅仅是在数目上有别的］，《论意谓形式》，第11章，7b sq., n. 10。——原注

  


  
     322 亦可译为“父名性的（名词）”。——译注

  


  
     323 普里阿摩斯（Priamo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国王，生有五十个儿子和若干女儿，其中最著名者无疑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和赫克托尔。作为对这一群体的命名，“普里阿摩斯之子”构成一个在形式上独立的名词，即“Priamide ”。——译注

  


  
     324 Tertius modus per se stantis,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descendentis ab altero; ut ab avo, vel a patre: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substantivum patronymicum, ut Priamides. Et quia nomen patronymicum a propriis nominibus patrum vel avorum derivatur, ideo merito patronymicum nomen nuncupatur. Nomen ergo patronymicum est quod a propriis nominibus patrum vel avorum derivatur, significans per modum descendentis ab altero, ut a patre vel ab avo［自立形式的第三种形式是通过衍生形式（从别的东西那里衍生出来）而来的意谓形式；这种衍生是从祖先或者父亲那里而来的衍生。这种形式建构了因父之名而有的那种名词性变格词，如“普里阿摩斯之子”。并且因为这种因父之名而有的名词是从父亲或祖先所特有的名字中衍生而来的，所以它就被人们正确地称作是父名性的名词。因而就可以说，父名性的名词是从父亲或祖先的特有名字中衍生出来的，是通过从它者而来（从父亲或祖先而来）的衍生形式而进行意指的］，《论意谓形式》，第11章，8a, n. 11。——原注

  


  
     325 《论意谓形式》，第11章，8a, n. 12。——原注

  


  
     326 《论意谓形式》，第11章，8a, n. 13。——原注

  


  
     327 Deinde sub modo adjacentis alteri ad modos specialissimos descendamus: qui continet sub se viginti quatuor modos; quorum:


    Primus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adjacentis alteri, seu denominantis ipsum simpliciter et absolute, speciali ratione non superaddita,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adjectivum denominativum, ut albus, niger, croceus. Nomen ergo Adjectivum denominativum significat per modum adjacentis alteri, sive denominantis alterum simpliciter et absolute. Et iste modus est generalior omnibus modis sequentibus, qui dicuntur modi adjacentis alteri, sive denominantis alterum, superaddita ratione speciali, ut postea patebit.


    Secundus modus adjacentis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denominantis alterum, sub ratione communicabilis pluribus specie differentibus, et iste modus constituit nomen adjectivum generale significans sub ratione communicabilis pluribus specie differentibus, ut coloratus. Nomen ergo Adjectivum generale est, quod significat per modum denominantis sub ratione communicabilis pluribus specie differentibus.


    ［接下来，我们要从邻属形式出发下探到它下面的那些最特殊的形式，它们共有24种形式：


    首先是通过邻属形式而来的意谓形式，这种形式所命名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单纯且绝对地归属于别的东西，而且不给后者增加特别的规定。这种形式建构了一种派生性的形容词变格词（形容词性的名词），如“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等。派生性的形容词变格词因而是通过邻属形式（通过单纯且绝对地从别的东西派生而来且对其所以派生者予以命名）而进行意谓活动的。这种形式要比其后的所有形式都更普遍，说起来此后的这些形式也都是（来自于）邻属形式，都是派生于别的某种东西且命名着这种东西，但却都为之添加了特别的规定。这将在下面得到说明。


    第二种邻属形式是通过那种派生于别的某种东西且对之予以命名的形式而来的意谓形式。这种形式是在诸属差的共同视角下运作的，并且正是它构建了那种在诸属差之共同视角下进行意谓活动的普遍的形容词变格词，例如“颜色的”这个词。普遍的形容词变格词因而是通过运作于诸属差之共同视角下的那种派生形式（且对其所以派生者进行命名的形式）而进行意谓活动的］，《论意谓形式》，第12章，8a, b, n. 1, 2。——原注

  


  
     328 《论意谓形式》，第12章，8 b, n. 2, 3. ——原注

  


  
     329 拉丁语gentilis的本意是“产生于、归属于同一个种”。——译注

  


  
     330 《论意谓形式》，第12章，9a, n. 5, 6, 8。——原注

  


  
     331 语言学术语，指形容词的比较级形式和最高级形式。——译注

  


  
     332 《论意谓形式》，第12章，9b sq., n. 16, 17, 18。——原注

  


  
     333 《论意谓形式》，第12章，10a, n. 19。——原注

  


  
     334 《论意谓形式》，第12章，10b, n. 21, 22, 24。——原注

  


  
     335 Nomen quodcumque aliquid significans quod huic soli potest inesse, potest dici proprium nomen huic, sed simpliciter nomen proprius huius non est nisi quod primo significat hoc sub ratione propria, quia solum illud est proprium signum vocale huius［意指着某种东西并唯一地内在于其中的那种名称可以说是这种东西的专名，但是，倘若专名不是首要地意指那种在本己特有视角（形式）中的东西，则这种东西的专名就根本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东西乃是这种话语标志（专名）所特有的东西］，《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12，问题2，238a, n. 7。——原注

  


  
     336 亦即前文所谓的“个性本身”。——译注

  


  
     337 Scipio Africanus，通常指历史学中所谓的“大西庇阿”。大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183年），古罗马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以在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正是由于这场胜利，罗马人以绝对有利的条件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西庇阿也因此得到他那著名的绰号：“（征服）阿非利加的”（Africanus）。此外，其继孙小西庇阿（约公元前185—前129年）也由于攻灭迦太基、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而获得了“阿非利加的西庇阿”的绰号。——译注

  


  
     338 Consequenter sub modo appropriati, qui ex opposito dividebatur contra modum significandi communis, ad modos specialissimos, quorum:


    Primus est modus propriae denominationis, sumptus a proprietate individuationis absolute;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proprium individui, et absolute impositum ut Socrates, Plato. Nomen ergo proprie proprium est, quod significat rem sub proprietatibus individuationis absolute.


    Secundus modus appropriati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praenominationis, sumptus a proprietate differentiae, quae est facere differre: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proprium praenomen, ut Marcus Tullius. Nomen ergo proprium praenomen est, quod impositum est rei individuae sub ratione differentiae.


    Tertius modus appropriati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cognominis vel cognationis, sumptus a proprietate parentali, quae est unum nomen pluribus commune;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proprium cognomen, ut omnes de parentela Romuli dicuntur Romuli: et dicitur cognomen, quia pluribus cognatis est nomen commune. Nomen ergo proprium cognomen est, quod impositum est rei individuae sub proprietate parentali.


    Quartus modus appropriati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agnominis, sumptus a proprietate eventus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Nomen proprium agnomen, ut Scipio Africanus nominatus est, quia ex eventu devicit Africam. Nomen ergo proprium agnomen est, quod impositum est rei individuae, sub proprietate eventus. Patet ergo, qui et quot sunt modi significandi Nominis essentiales generalissimi, specialissimi et subalterni, et quae et quot sunt species Nominis per eosdem modos constitutae.


    ［特殊适用形式是与通用意谓形式相对的，我们现在接着就来考察特殊适用形式下面的那些最特殊的形式 ：


    首先是特有命名形式，它是从个体性质本身而来获得的；这种形式建构了个体的本己特有的名称（专名），这种名称是烙印于个体本身之中的，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专名的特有性因而在于，它所意指的是绝对个体特性中的事物。


    第二种特殊适用形式是以名字形式而有的意谓形式，它是从一种标志性的区分中获得的，而这种区分是可以造就差异的。这种形式建构了名字这种专名，如“马库斯·图利乌斯”（此系西塞罗的名字——译注）］。名字因而就是一种专名，因为它是为了不同视角中的个性事物而建立起来的。


    第三种特殊适用形式是通过姓氏形式或者说家族血缘关系形式而有的意谓形式，它是从祖辈的特性中获得的，它是许多人所共有通用的一个名称；这种形式建构了姓氏这种专名，因此罗慕路斯（罗马神话中战神之子，罗马城的奠基人，罗马王政时代的首位国王——译注）家族的所有成员全都被叫做“罗慕路斯”，这也就被称为姓氏（族姓），因为许多人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共有这种名称的。姓氏因而也是一种专名，因为它是为了家族特性中的个性事物而建立起来的。


    第四种特殊适用形式是通过绰号形式而有的意谓形式，它是从本有事件之特性中获得的，这种形式建构了绰号这种专名，就如“阿非利加的西庇阿”这一绰号之得来是由于西庇阿的那一特有伟业：对阿非利加的完全征服。绰号因而也是一种专名，因为它是为了本有事件之特性中的个性事物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本质性的名词那里存在着哪些意谓形式以及多少意谓形式（这些形式或是十分普遍的，或是十分特殊的，又或是从属性的），同时也可以看清楚，通过这些被建构的意谓形式，名词的种类会有哪些，会有多少］，《论意谓形式》，第13章，11a, n. 1-4。——原注

  


  
     339 爱留斯·多纳图斯，公元四世纪的罗马语法学家，著有《语法术》（Ars Grammatica）一书，对后世拉丁语语法研究有深远影响。——译注

  


  
     340 《论意谓形式》，第14章，11b sq., n. 1, 2。——原注

  


  
     341 对此词之根本意蕴的揭示（修整乃是为了突显本己形式），请参看前文中的译注。——译注

  


  
     342 《论意谓形式》，第16章，12b, 13a, n. 1-5。——原注

  


  
     343 《论意谓形式》，第15章，12a, b, 3-5。——原注

  


  
     344 即之前所谓的“形容词性的变格词”。——译注

  


  
     345 《论意谓形式》，第17章，13a, b, n. 6, 8。——原注

  


  
     346 《论意谓形式》，第19章，14b, n. 1-16b, n. 12。——原注

  


  
     347 《论意谓形式》，第19章，n. 3。——原注

  


  
     348 即作为界定性的术语而起作用。——译注

  


  
     349 《论意谓形式》，第19章，n. 6。——原注

  


  
     350 亦可译为“本原自身”。——译注

  


  
     351 《论意谓形式》，第19章，16a, n. 8-9。——原注

  


  
     352 《论意谓形式》，第19章，n. 10。——原注

  


  
     353 《论意谓形式》，第20章，17a, b, n. 3。——原注

  


  
     354 Modus significandi essentialis generalissimus Pronominis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entis et indeterminatae apprehensionis; a qua vero proprietate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entis sumitur, prius dictum est, nam in hoc modo Pronomen a Nomine non distinguitur, ut dictum est.


    Modus vero indeterminatae apprehensionis oritur a proprietate seu modo essendi materiae primae. Materia enim prima in se, extra indeterminata est, respectu cujuslibet formae naturalis, quae inest de se, ita quod nec includit formam, nec determinationem formae. Ab ista ergo proprietate materiae primae, quae est proprietas de se indeterminata, determinabilis tamen per formam, sumitur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indeterminati, qui est modus significandi essentialis generalissimus Pronominis, non quod Pronomen materiam primam significet tantum, sed ex modo essendi reperto in materia prima, intellectus movetur ad considerandum aliquam essentiam sic indeterminatam et ad imponendum sibi vocem sub modo significandi per modum indeterminati. Et hunc modum generalissimum essentialem Pronominis Grammatici expresserunt dicentes, Pronomen significare substantiam meram, vel substantiam, sine qualitate; dantes intelligi per substantiam modum entis, qui in substantia principaliter reperitur, ut dictum est: per meram, vel sine qualitate, modum indeterminatae apprehensionis.


    ［代词的最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是借助于存在（者）之形式和不确定的领会形式而有的那种意谓形式；事实上，说这种意谓形式是通过存在（者）之形式而从存在（者）之真实特性中获得的，这已经在前文中（第8章。——译注）］讲过了，在那里我们曾说过，代词与名词是不能在这种意谓形式中得以区分的。


    真正被不确定地领会的意谓形式源自于那种特性，或者说，源自于原初质料的存在形式。因为原初质料无论是就其自在意义而言还是就其外在意义而言都是不确定的，是不被任何自然形式所（现成）限定的，因为自然形式是内在于（现成）质料之中的，更确切地说，原初质料是既不包含形式但也并非不能被形式所规定的。原初质料的特性就在于，它就其自身而言是不确定的，但却是可以被形式所规定的，因而从这种特性而来并且通过不确定的（领会）形式就获得了一种意谓形式，此即代词的那种最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并非因为代词所意指的仅仅是原初质料，而是因为它是从存在形式而来才在原初质料中被发现的，所以理智才被推向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即认为按此形式而出现的本质事态是不确定的，并且把它（理智）的词语置于通过不确定形式而得到的那种意谓形式之下。在语法学家们看来，代词的这种本质性的、最普遍的形式所要表达的是，代词意指纯粹的实体，或者说，意指没有质的实体。他们对存在（者）之形式的理解是通过实体而展开的，即认为，存在（者）之形式首先可以在实体中被发现，也就是说：借助于纯粹的实体或者说没有质的实体这样的说法，这些语法学家是把存在（者）之形式理解为不确定的形式了］，《论意谓形式》，第21章，17b, n. 5, 6。


    Materia prima ad nullam formam determinate inclinatur et ideo sub quacumque quiescit, non violenter sed naturaliter quieseit propter indeterminatam inclinationem ad quamcumque［原初质料并不倾向于任何一种既定形式，因而是静静地处于任何一种形式之下的；由于是不确定地倾向于任何一种形式，所以它不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是以自然的方式静息于其中的］，《牛津评注》，第1卷，分类1，问题1，311b, n. 6。——原注

  


  
     355 《论意谓形式》，第21章，17b sq., n. 7, 8。——原注

  


  
     356 《论意谓形式》，第21章，18a, n. 10。——原注

  


  
     357 《论意谓形式》，第21章，18a, n. 9。——原注

  


  
     358 拉丁文的指示代词共有四种类型，较为复杂。其中阴性指示代词“haec”的语用习惯是：指近处的“这”，靠近第一人称。——译注

  


  
     359 Modus ergo significandi, qui vocatur demonstratio, sumitur a proprietate rei, quae est proprietas certitudinis et praesentiae seu notitiae primae intellectus, et hunc modum Donatus vocat qualitatem finitam: et hic modus constituit Pronomen demonstrativum.


    Pronomen ergo demonstrativum significat rem sub ratione vel proprietate praesentiae seu notitiae primae. Semper enim Pronomini sex demonstrationes correspondent praesentiae, sive sit ad sensum, sive ad intellectum, differenter tamen, quia Pronomen demonstrativum ad sensum hoc quod demonstrat, significat, ut ille currit. Sed Pronomen demonstrativum ad intellectum hoc quod demonstrat, non significat, sed aliud: ut si dicam de herba demonstrata in manu mea, haec herba crescit in horto meo, hic unum demonstratur, et aliud significatur: et hunc modum demonstrandi habent propria nomina: ut si dicam demonstrato Joanne, iste fuit Joannes, hic unum demonstratur et aliud in numeros significatur. Et sic contingit dare diversos modos certitudinis et praesentiae: et secundum hoc erunt diversi modi demonstrationum: et ex consequenti diversa Pronomina adjectiva. Contingit enim rem esse praesentem et certam et maxime certam vel praesentem, et sic demonstratur per hoc Pronomen ego, vel non maxime esse certam et praesentem, et sic demonstratur per hoc Pronomen tu, et alia similia.


    ［所以这种意谓形式（人们将其称为“指示”）是从事物的特性中获得的，更确切地说，这种特性是确然的特性和当前显现的特性或者说是理智的原初之知，多纳图斯把这种形式称作确定的质：它建构了指示代词。


    指示代词因而意指的是这种视角下的事物，它具有当前显现之特性或系原初之所知。事实上，在代词那里始终是有六种指示形式来与当前显现者相对应的，它们彼此间的差别在于，它们或是感性的，或是理智的，因为感性的指示代词所意指的就是它所指示的东西，例如“那个男人在跑”这句话就是如此；但理智的指示代词却并不（仅仅）意指它所指示的东西，而是也还别有意指：例如，当我指着我手中的药草说，“这种药草生长在我的花园里”，此时这个“同一者”（即“我手中的药草”。——译注）固然是得到了意指，但同时也还有别的某种东西（即“我花园中的药草”。——译注）得到了意指。专名是具有这种指示形式的（指理智性的指示形式。——译注）；又如，当我指着约翰说，“那个是约翰”，此时这个“同一者”（即“约翰”。——译注）固然是得到了指示，但也有别的东西在数量上得到了意指（拉丁文指示代词“iste”的语用习惯是：指远处的“那”，靠近第二人称。故上述那句话的完整意谓是“你那边的那个是约翰”，语境中所涉及者绝非一人，所以说“也有别的东西在数量上得到了意指”。——译注）。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确然形式和当前显现形式；并且据此就会形成几种不同的指示形式，进而由此构成不同的附加性的代词（即“指示代词”。——译注）。因为在第一种情形中（指“这种药草生长在我的花园里”。——译注），事物是确然的和当前显现着的，更确切地说是非常确然的和非常直接地当前显现着的，所以它就借助于“我”这个代词而得到了意指；而在第二种情形中（指“你那边的那个是约翰”。——译注），事物不是非常确然的也不是非常直接地当前显现着的，所以它就借助于“你”这个代词而得到了意指。其余指示代词也都是这般情形］，《论意谓形式》，第22章，18b, n. 2, 3。——原注

  


  
     360 《论意谓形式》，第22章，19a, n. 4。——原注

  


  
     361 Recordatio est cognitio seu cogitatio actus alicuius praeteriti ipsius recordantis et hoc inquantum praeteriti［回忆是对过去的某种活动的知或思，这种活动被认知者本人思考为过去所曾知晓者］，《牛津评注》，第4卷，分类45，问题3，326b, n. 5。——原注

  


  
     362 《论意谓形式》，第22章，19b, n. 6, 7；第22章，18b, n. 3。——原注

  


  
     363 《论意谓形式》，第22章，19b, n. 8。——原注

  


  
     364 《论意谓形式》，第23章，20a, n. 2。——原注

  


  
     365 普利西安（Priscian），大约生活于公元500年前后，东罗马帝国语法学家，所著《语法惯例》对整个中世纪时期的语法教学有深远影响。——译注

  


  
     366 《论意谓形式》，第24章，20a, n. 3。——原注

  


  
     367 《论意谓形式》，第24章，20a, b, n. 4-8。——原注

  


  
     368 《论意谓形式》，第24章，21a, n. 9. ——原注

  


  
     369 卡尔·维尔纳：《邓·司各脱的语言逻辑》，载《皇家科学院哲学与历史学分类会议记录》，第85卷，1877年，第560页。——原注

  


  
     370 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G. 拉松编，“哲学丛书”第33卷，1911年，第55页以下。——原注

  


  
     371 如同此前业已指出的那样，“Modus entis”亦可译为“存在形式”（entis乃ens的单数属格形式），因为“司各脱主义”（或者更直接地说，被邓·司各脱的“一义性”思想所深刻影响的这种语法理论）所理解的“ens”并不仅仅是后世所认定的“存在者”，而是同时兼容了“存在者”与“存在”两种向度。从下面的拉丁文原文中可以看出，原作者对这两种形式的区分并不是按存在者与存在之区分来执行的，而是按“存在”的静态意谓（本质/所是）和动态意谓（生成/发生）来区分的，并由此而指出了“名词”和“动词”分别具有的存在学意味。——译注

  


  
     372 Et ut sciamus a qua rei proprietate iste modus significandi sumatur, notandum est, quod in rebus invenimus quasdam proprietates communissimas, sive modos essendi communissimos, scilicet modum entis et modum esse. Modus entis est modus habitus et permanentis, rei inhaerens, ex hoc quod habet essentiam. Modus esse est modus fluxus et successionis, rei inhaerens ex hoc quod habet fieri.


    Tunc dico, quod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per modum entis, qui est modus generalissimus Nominis, trahitur a modo essendi entis, qui est modus habitus et permanentis. Sed modus significandi activus per modum esse, qui est modus essentialis generalissimus Verbi, trahitur a modo essendi ipsius esse, qui est modus fluxus et successionis, ut postea patebit.


    ［我们要知道的是，上述那种意谓形式是从哪种事物的特性中获得的，由此就需要知道，我们在事物中所找到的乃是某种通用的特性，或者说是通用的存在形式，亦即存在（者）形式和存在形式。存在（者）形式是习性和持存的形式，它内在于这样的事物中：这种事物拥有本质。存在形式则是流变和承继的形式，它内在于这样的事物中：这种事物拥有生成。


    所以就可以说，那种借助于存在（者）形式而有的主动意谓形式，亦即名词的最普遍的形式，是从存在（者）的存在形式中获得的，后一种形式乃是习性和持存的形式。而那种借助于存在形式而有的主动意谓形式，亦即动词的最普遍的本质性的形式，乃是从存在（活动）本身的存在形式中获得的，后一种形式乃是流变和承继的形式，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得到澄清］，《论意谓形式》，第8章，5b sq., n. 5, 6。——原注

  


  
     373 亦可译为“差异形式”。——译注

  


  
     374 《论意谓形式》，第25章，21a sq., n. 1, 9, 10, 11。——原注

  


  
     375 《论意谓形式》，第25章，21a sq., n. 11。——原注

  


  
     376 参看前文中的“第一部分”，第2章，第268页以下。——原注

  


  
     377 特别应是指前文该处所阐述的这一观点：“这个‘est’［是/存在］绝非意指“实存”，绝非感性的和超感性的对象意义上的实际存在。相反，它意指的是实际性方式（esse verum［是真］），对此，我们今天可以幸运地使用‘有效’这一名称来表述它”。——译注

  


  
     378 拉斯克：《范畴理论》，1912年，第58页。


    在那篇已经多次被提及的探讨数的论文中，李凯尔特写道：“谓词首先只应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形式，它赋予判断行为以内容。相应地，主词只应是这样一种内容，它是被形成的内容。在主词与谓词的这种比形式和内容之结合更为源始的结合或‘综合’中，我们事实上就拥有了最简单的判断。”李凯尔特：《一个、统一、一：对数字概念之逻辑的评论》，载《逻各斯》，第2卷，1911年，第48页。——原注

  


  
     379 Vel dicendum est, quod licet non sit dare ens praeter hoc, vel illud: et cum omne quod est, sit hoc vel illud, quia ens est concretum et significat duo, scilicet rem et esse, et illud esse non est ens; ideo hoc verbum est significat aliquid essentialiter distans ab ente.


    Vel aliter, licet in ista propositione significatum Verbi non differat essentialiter et secundum rem a significato suppositi, differt tamen ab eo secundum rationem: et hoc sufficit ad distantiam et diversitatem Verbi a supposito, quae sunt entia secundum rationem; Verbum ergo est pars orationis significans per modum esse distantis a substantia.


    ［要么我们应认为：只有当存在者是作为这个存在者或那个存在者，才会有存在者。因为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无非是这个或那个，因为存在者是由下述两种要素所构成并意指这两种要素，此即事物与存在，并且这个作为动词的“存在”不是那个作为名词的“存在（者）”；因此这个作为动词的“存在”意指了与作为名词的“存在（者）”根本有别的某种东西。


    要么我们应认为：在上述这个判断中，被意指的那个动词即作为动词的“存在”与作为名词的“存在（者）”在本质上和事实上是没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只是观察角度的区别（亦可译为“形式之区分”。——译注），但这种区别也足以用来区分动词“存在”与名词“存在（者）”了，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观察角度而有所不同的“存在”；动词因而是这样一种句法成分，它通过存在形式而有其意谓，（就观察角度或形式而言）它与本质是有分别的］，《论意谓形式》，第25章，22b, n. 12, 13。——原注

  


  
     380 《论意谓形式》，第25章，21b, n. 2, 3, 4。——原注

  


  
     381 《论意谓形式》，第26章，22a-23b。——原注

  


  
     382 《论意谓形式》，第27章，24a, b。


    Compositio est modus significandi mediante quo verbum primo et principaliter dependet ad quemlibet suppositum ante se［综合是这样一种意谓形式，正是借助于这种形式，动词才首先且根本地取决于任何一种后置的、间接的东西（间接格）］，《论意谓形式》，第29章，26a, n. 3。——原注

  


  
     383 《论意谓形式》，第28章，24b sq., n. 2, 3, 4。——原注

  


  
     384 《论意谓形式》，第28章，25b, n. 6。——原注

  


  
     385 Item sicut Verbum per modum distantis exigit modum per se stantis pro supposito, ita per eundem modum esse exigit modum entis esse in obliquo. Et sicut Verbum per modum compositionis exigit modum entis per se stantis in ratione principii in supposito; sic per modum generis exigit modum entis per se stantis in ratione termini in obliquo. Item sicut Verbum per modos proportionales casibus modo Verbi superadditos exigit in supposito rationem principii, aliter et aliter conjunctam, et ex consequenti aliud et aliud suppositum; sic etiam Verbum per modos proportionales casibus generi Verbi superadditos Verbum exigit in obliquo rationem termini, aliter et aliter conjunctam: et ex consequenti alium et alium obliquum［此外同样地，动词是通过分离形式而要求着作为谓述对象（质料）的自立形式，所以它是通过上述那种存在形式而要求着在间接格中存在着的存在（者）形式。同样地，动词是通过综合形式而要求着自立的存在（者）形式，后者处于谓述对象的基本形式中；这样的话它就通过语态的形式而要求自立的存在（者）形式处于间接格的术语形式之中。同样地，通过以成比例的形式把（名词的）格附加到动词形式上去，动词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任何一种结合物以及任何一种由此而来被谓述的东西都要处于谓述对象的基本形式之下；这样的话，通过以成比例的方式把（名词的）格附加到动词的语态上去，动词就要求一切结合物以及一切由此而来间接附属的东西都要处于间接格的界限（术语）形式之中］，《论意谓形式》，第30章，27b sq., n. 11。——原注

  


  
     386 这种指称活动的特性在于它是一种外在的、非本质性的、偶然的指示，也可在宽泛的意义上仍译为“意谓”。——译注

  


  
     387 《论意谓形式》，第29章，26a, n. 3。——原注

  


  
     388 这里的“Genus”并非语言学中的常见意即名词的“性”，而是指“语态”，即“动词的表达形式”，它刻划的是“主词与发生事件的关系”（此据《瓦里希词典》）。——译注

  


  
     389 Consequenter de Genere videamus. Genus in verbo sumitur a proprietate rei Verbi, quae est proprietas dependentiae rei Verbi post se ad obliquum sub ratione termini non contracti sed contractibilis. Genus ergo in Verbo est modus significandi accidentalis Verbi, mediante quo proprietatem dependentia rei Verbi post se ad obliquum sub ratione termini significat. Et hoc patet per Petrum Heliam, qui diffinit Genus per significationem accidentalem, sic dicens: Genus est significatio accidentalis cum determinatione in o vel in or: dans intelligere per significationem accidentalem modum significativum transeuntis, ut dictum est, id est, dependentiae ad quemlibet obliquum post se. Per terminationem in o vel in or dat intelligere species generis, quarum diversitas maxime attenditur penes vocis terminationem secundum Grammaticos, ut patebit［按照顺序，我们现在要来考察（动词的）“语态”。动词的语态是从动词（所揭示）的事态（事物）之特性中获得的，动词（所揭示）之事态的这种特性却取决于一种后置的、间接的东西，且这种东西是处于未被限定的、但却可以被限定的界限（术语）形式之中的。动词的语态因而是动词的偶然的意谓形式，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动词（所揭示）之事态的这种特性才被用来意指对一种处于术语形式之下的后置的、间接的东西的归属。这一点也曾被皮特鲁斯·荷里亚斯清晰地认识到，他也把动词的语态规定为偶然的意谓形式：语态是（动词的）偶然的意谓形式，它的语音形式是以“-o”或“-or”结尾的。他所说的“偶然的意谓形式”是指我们此前（指第29章。——译注）业已说过的那种“及物的意谓形式”，也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动词取决于任意一种后置的、间接的东西（间接格）。他所说的“以‘-o’或‘-or’结尾的语音形式”是指动词语态的形式，在语法学家们看来，这些语态形式的不同首先体现在语音结尾的屈折变化。对此的进一步解释，将在后文中展开］，《论意谓形式》，第30章，26 b, n. 1。——原注

  


  
     390 《论意谓形式》，第30章，27a, n. 4。——原注

  


  
     391 德语“动词”的字面意为“时间词”，它由两个名词构成：Zeit（时间）与Wort（词语）。——译注

  


  
     392 《论意谓形式》，第32章，28b, sq., n. 3, 4, 6。——原注

  


  
     393 Modus significandi essentialis generalissimus Participii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esse indistantis a substantia, circa quod notandum quod modus esse in Participio et in Verbo ab eadem rei proprietate oritur, quae est proprietas fluxus et successionis; et in hoc modo Participium a Verbo non discrepat.


    Modus autem indistantis a substantia seu modus uniti substantiae, sumitur ab eadem rei proprietate in Participio, a qua sumitur modus adjacentis in Nomine: et compositio in Verbo: et haec est proprietas inhaerentis alteri secundum esse. Et non est inconveniens ab eadem rei proprietate modos significandi diversos, non oppositos, oriri: cum modi significandi oppositi in eadem voce possint fundari. Et per hunc modum significandi Participium a Verbo distinguitur, et per ipsum Participium in suum suppositum in constructione et in situ collocatur.


    Participium ergo est pars orationis significans per modum esse indistantis a substantia, sive uniti cum substantia quod idem est. Et dicitur Participium quasi partem Nominis et partem Verbi capiens non partem essentialem id est modum essentialem utriusque. Et quidam dicunt, quod Participium significat per modum entis et per modum esse, quod falsum est: quia tunc Participium non esset ab utroque distinctum specifice, quod est inconveniens. Sed pro tanto dicitur Participium capere partem Nominis et Verbi: quia habet quosdam modos significandi accidentales modis accidentalibus Nominis et Verbi consimiles, ut statim apparebit.


    ［分词的最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是通过与实体（本质事态）不相分离的存在形式而有的那种意谓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分词中的存在形式和动词中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于事物（事态）之特性，这种特性乃流变和承继之特性；就此形式而言，分词与动词是没有区别的。


    但这种不与实体分离的形式或者说与实体相统一的形式，在分词中是从这样一种事物（事态）之特性中获得的：名词中的邻属形式也是从这种事物之特性中获得的，并且动词中的综合形式也是从同一种事物之特性中获得的；这就是合乎存在的另一种固有特性。从这种事物之特性中获得的各种不同的但并非对立的意谓形式并不是（完全）异质的：即使对立的意谓形式也能建立在同一种语音形式（话语）之上。虽然如此，但分词仍通过其意谓形式（与实体相统一）而与动词相区分，并且也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分词才得以在句法结构和语句位置中被置入其谓述对象中。


    分词因而是这样一种话语成分，它通过存在形式而意指了与实体（本质事态）不相分离或者说与实体相统一、与之同一的这样一种事态。它之所以被称为“分词”是因为它似乎既分有名词又分有动词——但并不分有二者中任何一方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分有二者中任何一方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有人认为，分词是通过存在（者）形式和存在形式来进行意谓活动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话分词就不能与此二者（名词和动词）特别地区分开来了，因为它们（虽不是完全异质，但事实上仍然）是异质的。事实上，之所以人们认为分词是分有了名词和动词，乃是因为，分词所具有的一些偶然的意谓形式与名词和动词的那些偶然的意谓形式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马上会在下文中对此予以澄清］，《论意谓形式》，第36章，32a, b。——原注

  


  
     394 《论意谓形式》，第38章，33a, n. 1-3。——原注

  


  
     395 《论意谓形式》，第37章，32b, n. 4-6。——原注

  


  
     396 《论意谓形式》，第38章，33b, n. 3。——原注

  


  
     397 Modus significandi essentialis generalissimus Adverbii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adjacentis alteri per modum esse, significans ipsum simpliciter, id est: absolute determinans. Et quia Participium significat per modum esse sicut Verbum, ideo Adverbium determinat Participium sicut Verbum: licet Adverbium dicatur Adjectivum Verbi secundum Priscianum. Hoc est ideo, quia Adverbium secundum omnes species eius determinat Verbum sed non Participium: quia Adverbia determinantia Verba genera compositionis et genera sui modi, qui est qualitas compositionis, Participia determinare non possunt, cum Participium compositionem et modum Verbi non habeat. Et sumitur iste modus determinantis a proprietate terminantis in re.


    Adverbium ergo est pars orationis significans per modum adjacentis alteri, quod per modum esse significat, ipsum esse absolute determinans.


    Et notandum, quod Adverbium de suo modo significandi essentiali generalissimo tantum determinat ea, quae per modum esse significat: licet de aliquo modo essentiali speciali et accidentali possit alia determinare, ut patet de Adverbiis exclusivis, quae sunt tantummodo, solummodo et huiusmodi; quae propter modum significandi per modum excludentis possunt determinare omne illud, quod habet se per modum exclusibilis.


    ［副词的最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是通过邻属形式而有的，而这种邻属形式又指示着存在形式（所以副词是通过存在形式来进行意谓活动的）；副词是以简单的方式意指着事态本身，也就是说，对其单纯地进行着规定。并且因为分词和动词一样是通过存在形式而进行意谓活动的，所以副词就像规定动词那样规定了分词：但按照普利西安的看法，人们却可以认为，副词乃是修饰动词的“形容词”，这种看法的依据在于，从副词的所有种类来看，副词都只是规定了动词而不是对分词的规定；由于副词对动词的规定是对其综合之语态和其形式之语态的规定，且考虑到动词形式（所展现的）乃是“综合”的“质”（的层次），所以就可以说，副词是不能规定分词的，因为分词不具有综合和动词形式。（分词的）那种规定形式是从那种在事态之中予以限定的特性那里获得的。


    副词因而是这样一种话语成分，它通过邻属形式而进行意谓活动，这种邻属形式又通过存在形式而有所意指，故副词乃是对后一种形式的“存在”的单纯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就副词的这种最普遍的、本质性的意谓形式而言，副词所规定的仅仅是通过存在形式所意谓的东西；但就副词的某种特别的本质形式和偶然形式而言，副词也能规定别的东西，例如限定副词就是这样，如“仅仅”、“只是”等等这样的副词；按照这种通过排除形式（排除它者的形式）而形成的意谓形式，副词就能去归定所有那样的东西，这类东西是通过排除形式而具有自身的］，《论意谓形式》，第33章，29a sq., n. 1, 2。——原注

  


  
     398 《论意谓形式》，第33章，29a sq., n. 2。


    Adverbium licet sit adjectivum verbi non tamen habet modos significandi speciales, quibus ipsi soli verbo proportionatur. Unde quia habet modos significandi generales, ideo determinare potest participium, pronomen et ipsum nomen［副词可以说是动词的形容词，但并不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谓形式，即只与动词本身存有成比例的关系。恰恰是因为它具有的是普遍意谓形式，所以它能去规定分词、代词和名词本身］，《论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诸问题》，问题33，48a。——原注

  


  
     399 Adverbium enim nisi habeat participium vel verbum, semper est truncata locutio sive incongrua［因为副词若不是具有与分词或动词的关系，则它就始终只是残缺的表达或不连贯的表达］，《牛津评注》，第4卷，分类50，问题6，567a, n. 10。——原注

  


  
     400 《论意谓形式》，第34章，29a, n. 5；第35章，30a, n. 7。——原注

  


  
     401 《论意谓形式》，第35章，30b, n. 13。——原注

  


  
     402 《论意谓形式》，第35章，30b sq., n. 14-19。——原注

  


  
     403 Modus significandi essentialis Conjunctionis generalissimus est modus significandi per modum conjungentis duo extrema. Et sumitur iste modus significandi a proprietate conjungentis et unientis in rebus extra. Conjunctio ergo est pars orationis per modum conjungentis duo extrema significans.


    Sub modo essentiali generalissimo Conjunctionis ad modos subalternos per divisionem descendamus. Dividitur autem iste modus conjungentis duo extrema in modum conjungentis duo extrema per vim et in modum conjungentis duo extrema per ordinem. Et hos duos modos Donatus appellat potestates. Et habet se similiter potestas in Conjunctione sicut significatio in Adverbio. Nam sicut significatio in Adverbio consistit in speciali modo determinandi: sic potestas in Conjunctione consistit in speciali modo conjungendi. Et istius modi est modus conjungendi per vim et per ordinem. Ex hoc patet quod potestas in Conjunctione non est modus significandi accidentalis, nisi pro tanto, quia est extra rationem Conjunctionis simpliciter et absolute sumptae, ut dictum est de significatione in Adverbio.


    ［连词的最普遍的和本质性的意谓形式是那种通过对两端进行结合的形式而有的意谓形式。这种意谓形式是从对两端之物的连合与结合之特性中获得的。连词因而是这样一种话语成分，它是通过对两端事物的结合形式而进行意谓活动的。


    在连词的这种最普遍的和本质性的意谓形式下面，我们要通过更确切的区分来下探到它的从属性的形式上去。连词的这种对两端之物的结合形式是可以分为下述两种从属性的形式的：通过暴力对两端之物进行结合的结合形式，以及，通过次序对两端之物进行结合的结合形式。多纳图斯把这两种形式都归之于力。在连词中存在着的这种力类似于副词中的指称活动。正如副词中的指称活动存在于特殊的限定性的形式中：连词中的力也存在于特殊的结合性的形式中。如前所述，连词的结合形式可以分为通过暴力进行结合的形式以及通过次序进行结合的形式。由此就可以看出，连词中的这种力不是偶然的意谓形式——除非是这样，即它不是以结合形式而是以简单和单纯的方式获得的——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副词中的指称活动］，《论意谓形式》，第39章，33b sq., n. 5, 6。——原注

  


  
     404 亦即逻辑学通常所谓的“选言推理/选言判断”。——译注

  


  
     405 《论意谓形式》，第39章，34b, n. 7。——原注

  


  
     406 《论意谓形式》，第39章，34a, b, n. 8, 9。——原注

  


  
     407 《论意谓形式》，第39章，34b, n. 19。——原注

  


  
     408 《论意谓形式》，第41、42章，35a sqq。——原注

  


  
     409 《论意谓形式》，第43章，36b, n. 10。——原注

  


  
     410 《论意谓形式》，第44章，37a sqq。——原注

  


  
     411 指J. 米诺编的三卷本《诺瓦利斯集》，首版于1907年。——译注

  


  
     412 应是指“第一部分 范畴学说”的开头几页。——译注

  


  
     413 奥斯瓦尔特·屈尔佩也强调了“范畴之有效性领域的多样性”。参看《论范畴理论》，载巴伐利亚皇家科学院《哲学与历史学分类会议记录》，1915年，第46页以下。只是当屈尔佩结束了上述研究之后，他最后的、极其具有价值的工作才显现出来。屈尔佩的论文以及那种哲学位置（这位过早逝去的学者所业已赢得的那一位置）本身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对之有所表态，但只要我们在接下来的思考中朝此向度而努力就可以了。即便我们始终没有特意地说明，我们对于这位逝者的崇敬也不会由此而受到丝毫损害。——原注

  


  
     414 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是如何从那种关联（与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真理问题之形而上学的关联）而来获得了其哲学性的阐明与评估，对此我希望能有机会在别处予以揭示。——原注

  


  
     415 对判断问题之基本意谓（它指向的是对客体性的奠基）的漠不关心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屈尔佩在其《实现》（1912）一文中就像他在先前提及的那篇论文《论范畴理论》中一样，很少成功地做到——并且也不能做到——对先验唯心论的反驳。恰恰在关键的地方，屈尔佩对“反映论”这一名称有不正确的驳斥，认为它是服务于批判性的实在论的，而且他强调道：“那有待表述的、有待在认识中去规定［!］的真实世界的对象不是已经现成可见的感觉之成分，不是在意识中被单纯给予的东西，而是首先通过一种认识程序、尤其是通过科学研究才可以被理解的”（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参看《论范畴理论》第42页），这时，屈尔佩所依据的那种论证，其实早已被先验唯心论有意识地推至问题之中心了。若批判性的实在论能用来把判断根本性地收入眼帘以便探讨认识问题，并且另一方面，若能够把形式之质料规定性的原则有机地加入到先验唯心论的基本立场中去，则我们就必然可以成功做到，把当前的这两种最重要的和最有成效的认识论“向度”扬弃到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中去。——原注

  


  
     416 参看屈尔佩《论范畴理论》第52页。逻辑地进行着判断的主体的那种一并包含在内的必要性，在当前，特别是由李凯尔特在其“认识之对象”一文中给清晰地点出来了。人们必须放弃去对“进行判断的意识本身”这一问题予以最终表态，就像不应对“无疑问的肯定”（同上，第318页以下以及334页以下）这一问题进行盖棺定论那样，直到为此而必需的各种普遍的奠基工作通过那种正在改进中的价值理论而呈现出来。类似的东西也适用于胡塞尔就“纯粹意识”所作的那些有价值的确定工作（《观念》，第141页以下。《胡塞尔全集》，第3卷，1950年，第174页以下），这些确定工作给出了一种决定性的对“意识”之丰富性的概观，并摧毁了那种常常出现的谈论意识本身之空虚的看法。——原注

  


  
     417 关于这一问题，作者希望今后能在一种更为深入的对存在、价值以及否定的研究中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原注

  


  
     418 可惜的是，就连屈尔佩——但就他对“客观逻辑”的一贯偏爱而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也从未深入研究过拉斯克的《判断理论》（1912），我必须指出，较之对“哲学之逻辑”的研究，对这种判断理论的研究要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部探讨判断问题的著作具有非比寻常的丰富远景，但我们也因而会更加为此感到惋惜：屈尔佩虽然拥有一种典范性的、重要的阐释方式，但他却不再能够做到，让专业圈子了解，在那个（在我看来）决定着一切的判断问题上，他是如何看待拉斯克的思想的。屈尔佩在其对拉斯克思想有所评论的最后作品中曾写下了一句话，在今天看来，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屈尔佩本人：“毫无疑问，这位拥有高超天赋的研究者，倘若他不是由于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命运而过早离开我们的话，他必然会因他那深邃通透的思路（关于形式差异化问题——作者注）而取得成功。”《论范畴理论》，第26页，注2。——原注

  


  
     419 拉斯克和屈尔佩在1915年先后逝世。——译注

  


  
     420 参看上文，第197页以下。——原注

  


  
     421 由此而来，“永恒哲学”（philosohia perennis）这一概念也就首先可以用知识论的方式来加以分析和确定，但迄今为止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样地，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把对天主教神学的知识论考察这个与上述问题有密切关联的问题当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更不要说去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了，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对逻辑学的探讨方式过于传统，对问题视若无睹。最先指向这一领域且被根本理解了的重新定向工作是由盖瑟尔所做出的，我此前就曾指出应注意他的《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1909）一书。（参看我的题为《逻辑学的新研究》的评论文章，载《文学评论》，J. 饶尔编，第38卷（1912年），第11期，第522分栏页以下。［本书第35页以下］）。——原注


    



    作者自述


    


  


  
     1 海德格尔的这部教授资格论文曾作为单行本出版，此系海德格尔为该书所作的书讯广告。——译注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


    


  


  
     1 事实上，中世纪的思想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疏离于经验的；中世纪的思想是懂得对合乎经验的研究或至少对那种记录事实的研究予以赏识的；对于效力于自然研究的数学的价值，中世纪的人们是有所意识的，尽管这种意识并未在理论上得到澄清，而且他们也是能够做实验的；尽管如此，在中世纪那里仍然缺乏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提问。——原注

  


  
     2 普朗克：《关于理论物理学的八个讲座》，1910年，第8页。——原注

  


  
     3 同上，第9页。——原注

  


  
     4 即通常所谓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其正式书名见下注。——译注

  


  
     5 《关于涉及力学和落体定律的两种新的知识领域的对话和数学演证》，“第3天和第4天的谈话”（1638年），德译本，A. v. 乐廷根翻译和编辑，1891年，“奥斯特瓦尔德—精确科学的经典学者系列”，第24卷，第7页。——原注

  


  
     6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载《物理学年鉴》，第17卷，1905年；重印于《数学科学在专题论著中的进展》，O. 布鲁门塔尔编，第2册，《相对性原理》，1913年，第28页。——原注

  


  
     7 普朗克：《关于理论物理学的八个讲座》，1910年，第117页。——原注

  


  
     8 《科学与实际性》，1912年，第168页。——原注

  


  
     9 富尔达（Fulda），德国中部城市。——译注

  


  
     10 在何种意义上，独特的=历史学的？——作者边注

  


  
     11 德文词语“Rückbildung”在生物学中意为“萎缩，退化”，但在语言学中则意为“逆成构词，逆派生词”亦即有“反向重构”之意，综合上下文语境可以看出，这里应是后一种意思，故译为“回构”。——译注

  


  
     12 这意味着什么？“协会”是客观化吗？——作者边注

  


  
     13 《短篇集》，1910年，第44页。——原注

  


  
     14 德文“war”为系动词“sein”的过去式，但考虑到语境和语法的特殊性，汉译却并不应在此译之为“曾是”，直接译为“是”反倒更为适宜。——译注

  


  
     15 按照《瓦里希辞典》的解释，“关联”（Zusammenhang）意指：具体部分的结合，按照意义而有的关系。——译注

  


  
     16 鲍狄努斯（Johannes Bodinus, 1530-1596），法国哲学家，法学家，以对国家哲学和魔法理论的研究著称。——译注

  


  
     17 拉丁文“temporum”是“时间”的复数属格形式，括号里的这句话是海德格尔的夹注。——译注

  


  
     18 鲍狄努斯：《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1607年，第7章，“论普遍时间的根据”，第431页。——原注

  


  
     19 这种检验并不是“事实之确定”。——作者边注

  


  
     20 道森：《历史学概要》，第2版，1875年，第79页以下。——原注

  


  
     21 O. 雷德里希：《古文书学》，第1部分，1907年，第21页以下。——原注

  


  
     22 “伊西多尔教令集”是公元9世纪中期出现的一部教令文献汇编，因其据说系著名拉丁教父伊西多尔（约560-636年）所编而得此名。此教令集汇编了公元1-8世纪历代教皇的赐令和历届大公会议决议，其中文件多为伪造，但直至15世纪以来才被一些学者有力证实其虚假性，故亦称之为“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其中伪造文件的目的多是为了论证和扩展教皇之世俗主权要求。——译注

  


  
     23 Papst Gregor der Große，约540-604，第64任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译注

  


  
     24 E. 波恩海姆：《历史学方法教科书》，第5和第6版，1908年，第393页。——原注

  


  
     25 恩斯特·特洛尔奇（1865-1923），德国新教神学家，著有宗教史和哲学史著作。——译注

  


  
     26 特洛尔奇：《奥古斯丁——结合<论上帝之城>这本书来探讨基督教的古典时期与中世纪》，1915年。——原注

  


  
     27 同上，第6页以下。——原注

  


  
     28 同上，第172页。——原注

  


  
     29 这里的“是”是什么意思？它并不关乎客观的质。——作者边注

  


  
     30 在历史学中，意大利语的这两个表面上只是量之概念的词语（前者是对1300的简称，后者是对1400的简称）往往被分别用来特指“十四世纪的早期文艺复兴”和“十五世纪的早期文艺复兴”。——译注

  


  
     31 “阿特伍德落体机器”是英国物理学家阿特伍德(1746-1807)于1784年制作的一种测定重力加速度及阐明运动定律的器械。其基本结构为在跨过定滑轮的轻绳两端悬挂两个质量相等的物块，当在一物块上附加另一小物块时，该物块即由静止开始加速滑落，经一段距离后附加物块自动脱离，系统匀速运动，测得此运动速度即可求得重力加速度。——译注

  


  
     32 这里的“位置”是什么意思？——作者边注

  


  
     33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1849-1945），德意志第二帝国陆军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海德格尔写作此文时正值战争期间，故有“今后的战争史”之语。——译注

  


  
     34 鲁尔：《中世纪的和近代的年代学》，1897年，第24页。——原注

  


  
     35 按犹太教律法，男婴应在出生满8天后接受割礼，并且，若以圣诞节为基准点，则耶稣割礼日应为1月2日，故有观点认为天主教会把这个节日提前了一天，以便赋予1月1日以宗教意义。——译注

  


  
     36 对于历史学的“概念构成”这一基本概念的探讨，参看李凯尔特：《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界限》，第2版，1913年，第333页以下。——原注


    



    编者后记


    


  


  
     1 海德格尔于1976年5月26日去世。——译注

  


  
     2 “最终审定版全集”（Gesamtausgabe letzter Hand），指作者本人所编定的或至少是在其监管下进行的、贯彻作者本人意图（作者希望以此使文本具有定局性，以区别于历史批判版）的全集出版形式，亦可理解为“作者亲定本全集”。海德格尔之所以用这种形式来出版其全集，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被任务本身（问题本身）所决定的，并不可以被历史学地探讨也不希望被如此探讨；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希望这套一百多卷的全集能够在可预计的时间内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出版完毕。——译注

  


  
     3 伴随着新的、更多的海德格尔早期作品的发现，本书编者在1978年所作出的这一断言已被证明是需要修正的。本卷所遗漏的海德格尔早期作品（包括1912年之前的作品）绝大部分被收录在全集第16卷中，少数作品被收录在全集第13卷中。——译注

  


  
     4 中译本标识为“作者边注”。——译注

  


  
     5 中译本未提供。——译注


    



    人名索引


    


  


  
     1 “人名索引”中的索引页码为德文全集版页码即中译本边码。页码后的“f.”意指“该页及下页”；“ff.”意指“该页及随后数页”。“术语索引”亦同此。——译注


    



    译后记


    


  


  
     1 海德格尔：“倘若没有这一神学来源，我就绝不会踏上思想的道路。而来源始终是未来。”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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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1975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80余卷（按计划将编成102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1—3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4部分，第82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30卷，其中前16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14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30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1  艺术作品的本源注1


  本源注2一词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某个东西的本源就是它的本质之源。对艺术作品之本源的追问就是追问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源。按照通常的想法，作品来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而产生的。但艺术家又是通过什么、从何而来成其为艺术家的呢？注3通过作品；因为一件作品给作者带来了声誉，这就是说：惟有作品才使艺术家以一位艺术大师的身份出现。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就它们本身还是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一个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个第三者乃是第一位的，它使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获得各自的名称。这个第三者就是艺术。


  正如艺术家必然地以某种方式成为作品的本源，其方式不同于作品之为艺术家的本源，同样地，艺术也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确凿无疑地同时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但艺术竟能成为一个本源吗？哪里以及如何有艺术呢？艺术，它只还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再也没有任何现实事物与之对应。它可以被看作一个集合观念，我们把仅从艺术而来才是现实的东西，即作品和艺术家，置于这个集合观念之中。即使艺术这个词语所标示的意义超过了一个集合观念，艺术这个词语的意思恐怕也只有在作品和艺术家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抑或，事情恰恰相反？惟当注4艺术存在，而且是作为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而存在之际，才有作品和艺术家吗？


  无论怎样做出决断，关于艺术作品之本源的问题都势必成为艺术之本质的问题。可是，因为艺术究竟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必然还是悬而未决的，所以，我们将尝试在艺术无可置疑地起现实作用的地方寻找艺术的本质。艺术在艺术—作品中成就本质。但什么以及如何是一件艺术作品呢？


  什么是艺术？这应当从作品那里获得答案。什么是作品？我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那里经验到。任何人都能觉察到，我们这是在绕圈子。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避免这种循环，因为它是与逻辑相抵牾的。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我们对现有艺术作品的比较考察中获知。而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确认我们的这种考察是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的呢？但是，与通过对现有艺术作品的特性的收集一样，我们从更高级的概念作推演，也是同样得不到艺术的本质的；因为这种推演事先也已经看到了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然足以把我们事先就认为是艺术作品的东西呈现给我们。可见，从现有作品中收集特性和从基本原理中进行推演，在此同样都是不可能的；若在哪里这样做了，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绕圈子了。这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什么缺憾。踏上这条道路，乃思想的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想的节日——假设思想是一种行业的话。不仅从作品到艺术和从艺术到作品的主要步骤是一种循环，而且我们所尝试的每一个具体步骤，也都在这种循环之中兜圈子。


  为了找到在作品中真正起着支配作用的艺术的本质，我们还是来探究一下现实的作品，追问一下作品：作品是什么以及如何是。


  艺术作品是人人熟悉的。在公共场所，在教堂和住宅里，我们可以见到建筑作品和雕塑作品。在博物馆和展览馆里，安放着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作品的未经触及的现实性去看待它们，同时又不至于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显而易见：这些作品与通常事物一样，也是自然现存的。一幅画挂在墙上，就像一支猎枪或者一顶帽子挂在墙上。一幅油画，比如凡·高那幅描绘一双农鞋的油画，就从一个画展转到另一个画展。人们运送作品，犹如从鲁尔区运送煤炭，从黑森林运送木材。在战役期间，士兵们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清洁用具一起放在背包里。贝多芬的四重奏存放在出版社仓库里，与地窖里的马铃薯无异。


  所有作品都具有这样一种物因素（das Dinghafte）。倘若它们没有这种物因素会是什么呢？但是，我们也许不满于这种颇为粗俗和肤浅的作品观点。发货人或者博物馆清洁女工可能会以此种关于艺术作品的观念活动。但我们却必须根据艺术作品如何与体验和享受它们的人们相遭遇的情况来看待它们。可是，即便人们经常引证的审美体验也摆脱不了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在建筑作品中有石质的东西。在木刻作品中有木质的东西。在绘画中有色彩的东西，在语言作品中有话音，在音乐作品中有声响。在艺术作品中，物因素是如此稳固，以致我们毋宁必须反过来说：建筑作品存在于石头里。木刻作品存在于木头里。油画在色彩里存在。语言作品在话音里存在。音乐作品在音响里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嘛——人们会回答。确然。但艺术作品中这种不言自明的物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种物因素的追问兴许是多余的，引起混乱的，因为艺术作品除了物因素之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其中这种别的东西构成艺术因素。诚然，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的物，但它还道出了某种别的东西，不同于纯然的物本身，即ἄλλο ἀγορεύει。作品还把别的东西公之于世，它把这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所以作品就是比喻。在艺术作品中，制作物还与这个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希腊文中叫作συμβάλλειν。作品就是符号。注5


  比喻和符号给出一个观念框架，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描绘就活动在这个观念框架的视角中。不过，作品中唯一的使某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的东西，这个把某个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乃是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看起来，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差不多像是一个屋基，那个别的东西和本真的东西就筑居于其上。而且，艺术家以他的手工活所真正地制造出来的，不就是作品中的这样一种物因素吗？


  我们是要找到艺术作品的直接而丰满的现实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发现真实的艺术。可见我们首先必须把作品的物因素收入眼帘。为此我们就必须充分清晰地知道物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艺术作品是不是一个物，而还有别的东西就是附着于这个物上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决断，根本上作品是不是某个别的东西而决不是一个物。


  
物与作品


  


  物之为物，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发问时，我们是想要认识物之存在（即物性，die Dingheit）。要紧的是对物之物因素的经验。为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长期以来以物这个名称来称呼的所有那些存在者所归属的领域。


  路边的石头是一件物，田野上的泥块也是一件物。瓦罐是一件物，路旁的水井也是一件物。但罐中的牛奶和井里的水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把天上白云，田间蓟草，秋风中的落叶，森林上空的苍鹰都名正言顺地叫作物的话，那么，牛奶和水当然也是物。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称为物，哪怕是那些不像上面所述的东西那样显示自身的东西，也即并不显现的东西，人们也冠以物的名字。这种本身并不显现的物，即一种“自在之物”，例如按照康德的看法，就是世界整体，这样一种物甚至就是上帝本身。在哲学语言中，自在之物和显现出来的物，根本上存在着的一切存在者，统统被叫做物。


  在今天，飞机和电话固然是与我们最切近的物了，但当我们意指终极之物时，我们却在想完全不同的东西。终极之物，那是死亡和审判。总的说来，物这个词语在这里是指任何全然不是虚无的东西。根据这个意义，艺术作品也是一种物，只要它是某种存在者的话。可是，这种关于物的概念对我们的意图至少没有直接的帮助。我们的意图是把具有物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与具有作品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划分开来。此外，把上帝叫做一个物，也一再让我们大有顾忌。同样地，把田地上的农夫、锅炉前的火夫、学校里的教师视为一种物，也是令我们犹豫的。人可不是物啊。诚然，对于一个遇到过度任务的小姑娘，我们把她叫做还太年少的小东西，注6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发觉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丢失，以为宁可去寻找那构成物之物因素的东西了。我们甚至不能贸然地把森林旷野里的鹿，草木丛中的甲虫和草叶称为一个物。我们宁愿认为锤子、鞋子、斧子、钟是一个物，但甚至连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个纯然的物。纯然的物在我们看来只有石头、土块、木头，自然和用具中无生命的东西。自然物和使用之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物。


  于是，我们看到自己从一切皆物（物= res=ens=存在者），包括最高的和终极的东西也是物这样一个最广的范围，回到纯然的物这个狭小区域里来了。在这里， “纯然”一词一方面是指：径直就是物的纯粹之物，此外无他；另一方面，“纯然”同时也指：只在一种差不多带有贬义的意思上还是物。纯然的物，甚至排除了用物，被视为本真的物。那么，这种本真的物的物因素基于何处呢？物的物性只有根据这种物才能得到规定。这种规定使我们有可能把物因素本身描画出来。有了这样的准备，我们就能够描画出作品的那种几乎可以触摸的现实性，描画出其中还隐含着的别的东西。


  现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古以来，只要存在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其物性中的物就总是作为赋予尺度的存在者而一再地突现出来了。据此，我们就必定已经在对存在者的传统解释中与关于物之物性的界定相遇了。所以，为了解除自己对物之物因素的探求的枯燥辛劳，我们只需明确地获取这种留传下来的关于物的知识就行了。关于物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不认为其中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东西。


  对物之物性的各种解释在西方思想进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它们早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了，今天还在日常中使用。这些解释可以概括为三种。


  例如，这块花岗岩石是一个纯然的物。它坚硬、沉重、有长度、硕大、不规则、粗糙、有色、部分黯淡、部分光亮。我们能发觉这块岩石的所有这些因素。我们把它们当作这块岩石的识别特征。而这些特征其实意味着这块岩石本身所具有的东西。它们就是这块岩石的固有特性。这个物具有这些特性。物？我们现在意指物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显然，物绝不光是特征的集合，也不是这些特征的集合由以出现的各种特性的堆积。人人都自以为知道，物就是那个把诸特性聚集起来的东西。进而，人们就来谈论物的内核。希腊人据说已经把这个内核称为τὸ 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了。当然，在他们看来，物的这个内核乃是作为根基、并且总是已经呈放在眼前的东西。而物的特征则被叫做τἀ συβεβηκότα，注7即总是也已经与那个向来呈放者一道出现和产生的东西。


  这些称法并不是什么任意的名称。其中道出了希腊人关于在场状态（Anwesenheit）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这里不再能表明的了。而通过这些规定，此后关于物之物性的决定性解释才得以奠基，西方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才得以固定下来。这种解释始于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词语的汲取。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成了subiectum［主体］；ὑπόστασις［呈放者］成了substantia［实体］；συμβεβηκός［特征］成了accidens［属性］。这样一种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翻译绝不是一件毫无后果的事情——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毋宁说，在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注8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注9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转渡。


  按照流行的意见，把物之物性规定为具有诸属性的实体，似乎与我们关于物的素朴观点相吻合。毫不奇怪，流行的对物的态度，也即对物的称呼和关于物的谈论，也是以这种关于物的通常观点为尺度的。简单陈述句由主语和谓语构成，主语一词是希腊文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一词的拉丁文翻译，既为翻译，也就有了转义；谓语所陈述的则是物之特征。谁敢撼动物与命题，命题结构与物的结构之间的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基本关系呢？然而，我们却必须追问：简单陈述句的结构（主语与谓语的联结）是物的结构（实体与属性的统一）的映像吗？或者，如此这般展现出来的物的结构竟是根据命题框架被设计出来的吗？


  人把自己在陈述中把握物的方式转嫁到物自身的结构上去——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理解的呢？不过，在发表这个似乎是批判性的、但却十分草率的意见之前，我们首先还必须弄明白，如果物还是不可见的，那么这种把命题结构转嫁到物上面的做法是如何可能的。谁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是命题结构呢还是物的结构？这个问题直到眼下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以此形态出现的问题究竟是否可以解决，也还是令人起疑的。


  从根本上说来，既不是命题结构给出了勾画物之结构的标准，物之结构也不可能在命题结构中简单地得到反映。就其本性和其可能的交互关系而言，命题结构和物的结构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更为原始的根源。总之，对物之物性的第一种解释，即认为物是其特征的载体，不管它多么流行，还是没有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朴素自然。让我们觉得朴素自然的，兴许仅只是一种长久的习惯所习以为常的东西，而这种习惯却遗忘了它赖以产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一度作为令人诧异的东西震惊了人们，并且使思想惊讶不已。


  对这种流行的物之解释的信赖只是表面看来是凿凿有据的。此外，这个物的概念（物是它的特征的载体）不仅适合于纯然的和本真的物，而且适合于任何存在者。因而，这个物的概念也从来不能帮助人们把物性的存在者与非物性的存在者区分开来。但在所有这些思考之前，有物之领域内的清醒逗留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物之概念没有切中物之物因素，没有切中物的根本要素和自足特性。偶尔，我们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也许长期以来物之物因素已经遭受了强暴，并且思想参与了这种强暴；因为人们坚决拒绝思想而不是努力使思想更具思之品性。但是，在规定物之本质时，如果只有思想才有权言说，那么，一种依然如此肯定的感觉应该是什么呢？不过，也许我们在这里和在类似情形下称之为感觉或情绪的东西，是更为理性的，亦即更具有知觉作用的，因而比所有理性（Vernunft）更向存在敞开；而这所有的理性此间已经成了ratio［理智］，被理智地误解了。注10在这里，对非—理智的垂涎，作为未经思想的理智的怪胎，帮了古怪的忙。诚然，这个流行的物之概念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任何物，但它把握不了本质地现身的物，而倒是扰乱了它。


  这样一种扰乱或能避免吗？如何避免呢？大概只有这样：我们给予物仿佛一个自由的区域，以便它直接地显示出它的物因素。首先我们必须排除所有会在对物的理解和陈述中跻身到物与我们之间的东西，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沉浸于物的无伪装的在场（Anwesen）。但是，这种与物的直接遭遇，既不需要我们去索求，也不需要我们去安排。它早就发生着，在视觉、听觉和触觉当中，在对色彩、声响、粗糙、坚硬的感觉中，物——完全在字面上说——逼迫着我们。物是αἰσθητόν［感性之物］，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由此，后来那个物的概念就变得流行起来了，按照这个概念，物无非是感官上被给予的多样性之统一体。至于这个统一体是被理解为全体，还是整体或者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个物的概念的决定性特征。


  于是，这种关于物之物性的解释，如同前一种解释一样，也是正确的和可证实的。这就足以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了。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我们所寻求的物之物因素，那么，这个物的概念就又使我们无所适从了。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例如乐音和噪音的涌逼——正如这种物之概念所断言的那样；而不如说，我们听到狂风在烟囱上呼啸，我们听到三马达的飞机，我们听到与鹰牌汽车迥然不同的奔驰汽车。物本身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我们在屋子里听到敲门，但我们从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听到一种纯然的嘈杂声，我们必须远离物来听，使我们的耳朵离开物，也即抽象地听。注11


  在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物的概念中，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对物的扰乱，而倒是有一种过分的企图，要使物以一种最大可能的直接性接近我们。但只要我们把在感觉上感知的东西当作物的物因素赋予物，那么，物就决不会满足上述企图。第一种关于物的解释仿佛使我们与物保持着距离，而且把物挪得老远；而第二种解释则过于使我们为物所纠缠了。在这两种解释中，物都消失不见了。因此，确实需要避免这两种解释的夸大。物本身必须保持在它的自持（Insichruhen）中。物应该置于它本己的坚固性中。这似乎是第三种解释所为，而这第三种解释与上面所说的两种解释同样地古老。


  给物以持久性和坚固性的东西，同样也是引起物的感性涌逼方式的东西，即色彩、声响、硬度、大小，是物的质料。把物规定为质料（ὕλη），同时也就已经设定了形式（μορφή）。物的持久性，即物的坚固性，就在于质料与形式的结合。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这种物的解释要求直接观察，凭这种观察，物就通过其外观（εἶδος）关涉于我们。有了质料与形式的综合，人们终于寻获了一个物的概念，它对自然物和用具物都是很适合的。


  这个物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回答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问题。作品中的物因素显然就是构成作品的质料。质料是艺术家创造活动的基底和领域。但我们本可以立即就得出这个明了的众所周知的观点的。我们为什么要在其他流行的物的概念上兜圈子呢？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物的概念，即把物当作具有形式的质料的概念，也是有怀疑的。


  可是，在我们活动于其中的领域内，质料—形式这对概念不是常用的吗？确然。质料与形式的区分，而且以各种不同的变式，绝对是所有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概念图式。不过，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却并不能证明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是有充足的根据的，也不证明这种区分原始地属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领域。再者，长期以来，这对概念的使用范围已经远远地越出了美学领域。形式与内容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入其中的笼统概念。甚至，即使人们把形式称作理性而把质料归于非理性，把理性当作逻辑而把非理性当作非逻辑，甚或把主体—客体关系与形式—质料这对概念结合在一起，这种表象（Vorstellen）仍然具有一种无物能抵抗得了的概念机制。


  然而，如果质料与形式的区分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借助于这种区分，去把握与其他存在者相区别的纯然物的特殊领域呢？或许，只消我们取消这些概念的扩张和空洞化，根据质料与形式来进行的这样一种描画就能重新赢获它的规定性力量。确实如此；但这却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在存在者的哪个领域中实现其真正的规定性力量的。说这个领域是纯然物的领域，这到眼下为止还只是一个假定而已。指出这一概念结构在美学中的大量运用，这或许更能带来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质料与形式是艺术作品之本质的原生规定性，并且只有从此出发才反过来被转嫁到物上去。质料—形式结构的本源在哪里呢？在物之物因素中呢，还是在艺术作品的作品因素之中？


  自持的花岗岩石块是一种质料，它具有一种尽管笨拙、但却确定的形式。在这里，形式意指诸质料部分的空间位置分布和排列，此种分布和排列带来一个特殊的轮廓，也即一个块状的轮廓。但是，罐、斧、鞋等，也是处于某种形式当中的质料。在这里，作为轮廓的形式并非一种质料分布的结果。相反地，倒是形式规定了质料的安排。不止于此，形式甚至先行规定了质料的种类和选择：罐要有不渗透性，斧要有足够的硬度，鞋要坚固同时具有柔韧性。此外，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形式与质料的交织首先就从罐、斧和鞋的用途方面被处置好了。这种有用性（Dienlichkeit）从来不是事后才被指派和加给罐、斧、鞋这类存在者的。但它也不是作为某种目的而四处漂浮于存在者之上的什么东西。


  有用性是一种基本特征，由于这种基本特征，这个存在者便凝视我们，亦即闪现于我们面前，并因而现身在场，从而成为这种存在者。不光是赋形活动，而且随着赋形活动而先行给定的质料选择，因而还有质料与形式的结构的统治地位，都建基于这种有用性之中。服从有用性的存在者，总是制作过程的产品。这种产品被制作为用于什么的器具（Zeug）。因而，作为存在者的规定性，质料和形式就寓身于器具的本质之中。器具这一名称指的是为了使用和需要所特别制造出来的东西。质料和形式绝不是纯然物的物性的原始规定性。


  器具，比如鞋具吧，作为完成了的器具，也像纯然物那样，是自持的；但它并不像花岗岩石块那样具有那种自生性。注12另一方面，器具也显示出一种与艺术作品的亲缘关系，因为器具也出自人的手工。而艺术作品由于其自足的在场却又堪与自身构形的不受任何压迫的纯然物相比较。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把作品归入纯然物一类。我们周围的用具物毫无例外地是最切近和本真的物。于是，器具既是物，因为它被有用性所规定，但又不只是物；器具同时又是艺术作品，但又要逊色于艺术作品，因为它没有艺术作品的自足性。假如允许作一种计算性排列的话，我们可以说，器具在物与作品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中间地位。


  而质料—形式结构，由于它首先规定了器具的存在，就很容易被看作任何存在者的直接可理解的状态，因为在这里从事制作的人本身已经参与进来了，也即参与了一个器具进入其存在（Sein）注13的方式。由于器具拥有一个介于纯然物和作品之间的中间地位，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借助于器具存在（质料—形式结构）也可以掌握非器具性的存在者，即物和作品，甚至一切存在者。


  不过，把质料—形式结构视为任何一个存在者的这种状态的倾向，还受到了一个特殊的推动，这就是：事先根据一种信仰，即圣经的信仰，把存在者整体表象为受造物，在这里也就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虽然这种信仰的哲学能使我们确信上帝的全部创造作用完全不同于工匠的活动，但如果同时甚或先行就根据托马斯主义哲学对于圣经解释的信仰的先行规定，从materia［质料］和forma［形式］的统一方面来思考ens creatun［受造物］，那么，这种信仰就是从一种哲学那里得到解释的，而这种哲学的真理乃基于存在者的一种无蔽状态，后者不同于信仰所相信的世界。注14


  建基于信仰的创造观念，虽然现在可能丧失了它在认识存在者整体这回事情上的主导力量，但是一度付诸实行的、从一种外来哲学中移植过来的对一切存在者的神学解释，亦即根据质料和形式的世界观，却仍然保持着它的力量。这是在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发生的事情。近代形而上学也建基于这种具有中世纪特征的形式—质料结构之上，只是这个结构本身在字面上还要回溯到εἶδος［外观、爱多斯］和ὕλη［质料］的已被掩埋起来的本质那里。因此，根据质料和形式来解释物，不论这种解释仍旧是中世纪的还是成为康德先验论的，总之它已经成了流行的自明的解释了。但正因为如此，它便与上述的另外两种物之物性的解释毫无二致，也是对物之物存在（Dingsein）的扰乱。


  光是由于我们把本真的物称为纯然物，就已经泄露了实情。 “纯然”毕竟意味着对有用性和制作特性的排除。纯然物是一种器具，尽管是被剥夺了其器具存在的器具。物之存在就在于此后尚留剩下来的东西。但这种剩余没有在其存在特性方面得到专门规定。物之物因素是否在排除所有器具因素的过程中有朝一日显露出来，这还是一个疑问。因此，物之解释的第三种方式，亦即以质料—形式结构为线索的解释方式，也终于表现为对物的一种扰乱。


  上面三种对物性的规定方式把物理解为特征的载体、感觉多样性的统一体和具有形式的质料。在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进程中，这三种解释还有互相重合的时候，不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按下不表。在这种重合中，它们加强了各自固有的扩张过程，以至于它们同样地成了对物、器具和作品有效的规定方式。于是，从中产生出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仅特别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物、器具和作品，而且也一般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存在者。这种久已变得流行的思维方式抢先于一切有关存在者的直接经验，这种先入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这样一来，流行的关于物的概念既阻碍了人们去发现物之物因素，也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器具之器具因素，尤其是阻碍了人们对作品之作品因素的探究。


  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上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为的是在这种知道中思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的来源以及它们无度的僭越，但也是为了思索它们的自明性的假象。而当我们冒险一试，尝试考察和表达出物之物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作品之作品因素时，这种知道就愈加必须了。但为此只需做到一点，那就是：防止上述思维方式的先入之见和无端滥用，比如，让物在其物之存在中憩息于自身。还有什么比让存在者保持原样的存在者显得更轻松的呢？抑或，以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是不是面临着最为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这样一个意图——即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与那种为了一个未经检验的存在概念而背弃存在者的漠然态度相对立时？我们应该回归到存在者那里，根据存在者之存在来思考存在者本身，而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思考又使存在者憩息于自身。


  看起来，在对物之物性的规定中，上面这种思想的运用遇到了最大的阻力；因为上述种种尝试失败的原因不就在这里吗？毫不显眼的物最为顽强地躲避思想。或者，纯然物的这样一种自行抑制，这样一种憩息于自身中的无所促逼的状态，恰恰就应当属于物的本质吗？那么，难道物之本质中那种令人诧异的和封闭的东西，对于一种试图思考物的思想来说就必定不会成为亲信的东西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强求一条通往物之物因素的道路了。


  对物之物性的道说特别艰难而稀罕。对于这一点，我们前面挑明的对物之物性的解释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可靠的证据了。这一历史也就是那种命运（Schicksal），西方思想迄今都是依此命运去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不过，我们现在不仅要确定这一点。我们同时要在这种历史中获取一种暗示。在物之解释中，那种以质料与形式为引线的解释具有一种特殊的支配地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物之规定起于一种对器具之器具存在的解释。器具这种存在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靠近于人的表象，因为它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制作而进入存在的。同时，这种以其存在而更显亲密的存在者，即器具，就在物与作品之间具有一个特别的中间地位。我们将循着这一暗示，首先寻找器具之器具因素。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有所领悟。我们只是须得避免过早地使物和作品成为器具的变种。但我们也要撇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在器具的存在方式中也还有本质性的差异起着支配作用。


  然而，哪条道路通向器具之器具因素呢？我们应当如何经验器具事实上是什么？现在必需的做法显然是必须消除那些立即又会带来通常解释的无端滥用的企图。对此，如果我们不用某种哲学理论而径直去描绘一个器具，那就最为保险了。


  作为例子，我们选择一个常见的器具：一双农鞋。为了对它作出描绘，我们甚至无需展示这样一种用具的实物，人人都知道它。但由于在这里事关一种直接描绘，所以可能最好是为直观认识提供点方便。为了这种帮助，有一种形象的展示就够了。为此我们选择了凡·高的一幅著名油画。凡·高多次画过这种鞋具。但鞋具有什么看头呢？人人都知道鞋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木鞋或者树皮鞋的话，我们在鞋上就可以看到用麻线和钉子连在一起的牛皮鞋底和鞋帮。这种器具是用来裹脚的。鞋或用于田间劳动，或用于翩翩起舞，根据不同的有用性，它们的质料和形式也不同。


  此类正确的说明只是解说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已。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可是，这种有用性本身的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已经用有用性来把握器具之器具因素吗？为了做到这一点，难道我们不必从其用途上查找有用的器具吗？田间农妇穿着鞋子。只有在这里，鞋才成其所是。农妇在劳动时对鞋思量越少，或者观看得越少，或者甚至感觉得越少，它们就越是真实地成其所是。农妇穿着鞋站着或者行走。鞋子就这样现实地发挥用途。必定是在这样一种器具使用过程中，我们真正遇到了器具因素。


  与此相反，只要我们仅仅一般地想象一双鞋，或者甚至在图像中观看这双只是摆在那里的空空的无人使用的鞋，那我们将决不会经验到器具的器具存在实际上是什么。根据凡·高的画，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双鞋是放在哪里的。注15这双农鞋可能的用处和归属毫无透露，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空间而已。上面甚至连田地里或者田野小路上的泥浆也没有粘带一点，后者本来至少可以暗示出这双农鞋的用途的。只是一双农鞋，此外无他。然而——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Erde），它在农妇的世界（Welt）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得以自持。注16


  然而，我们也许只有在这个画出来的鞋具上才能看到所有这一切。相反，农妇就径直穿着这双鞋。倘若这种径直穿着果真如此简单就好了。暮色黄昏，农妇在一种滞重而健康的疲惫中脱下鞋子；晨曦初露，农妇又把手伸向它们；或者在节日里，农妇把它们弃于一旁。每当此时，未经观察和打量，农妇就知道那一切。虽然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但这种有用性本身又植根于器具的一种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中。我们称之为可靠性（Verläßlichkeit）。借助于这种可靠性，农妇通过这个器具而被置入大地的无声召唤之中；借助于器具的可靠性，农妇才对自己的世界有了把握。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在此，也为与她相随以她的方式存在的人们而在此，只是这样在此存在：注17在器具中。我们说“只是”，在这里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器具的可靠性才给这单朴的世界带来安全，并且保证了大地无限延展的自由。


  器具之器具存在，即可靠性，按照物的不同方式和范围把一切物聚集于一体。不过，器具的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要是没有可靠性就没有有用性。具体的器具会用旧用废；而与此同时，使用本身也变成了无用，逐渐损耗，变得寻常无殊。于是，器具之存在进入萎缩过程中，沦为纯然的器具。器具之存在的这样一种萎缩过程也就是可靠性的消失过程。也正是由于这一消失过程，用物才获得了它们那种无聊而生厌的惯常性，不过，这一过程更多地也只是对器具存在的原始本质的一个证明。器具的磨损的惯常性作为器具惟一的、表面上看来为其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突现出来。现在，只还有枯燥无味的有用性才是可见的。它唤起一种假象，即，器具的本源在于纯然的制作过程中，制作过程才赋予某种质料以形式。可是，器具在其真正的器具存在中远不只是如此。质料与形式以及两者的区别有着更深的本源。



  自持的器具的宁静就在可靠性之中。只有在可靠性之中，我们才能发现器具实际上是什么。但对于我们首先所探寻的东西，即物之物因素，我们仍然茫然无知。尤其对于我们真正的、惟一的探索目的，即艺术作品意义上的作品的作品因素，我们就更是一无所知了。


  或者，是否我们眼下在无意间，可说是顺带地，已经对作品的作品存在有了一鳞半爪的经验呢？


  我们已经寻获了器具的器具存在。但又是如何寻获的呢？不是通过对一个真实摆在那里的鞋具的描绘和解释，不是通过对制鞋工序的讲述，也不是通过对张三李四实际使用鞋具过程的观察，而只是通过对凡·高的一幅画的观赏。这幅画道出了一切。走近这个作品，我们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其况味全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存在。



  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鞋具实际上是什么。倘若我们以为我们的描绘是一种主观活动，已经如此这般勾勒好了一切，然后再把它置于画上，那就是最为糟糕的自欺了。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值得起疑的地方的话，那就只有一点，即，我们站在作品近处经验得太过肤浅了，对自己的经验的言说太过粗陋和简单了。但首要地，这部作品并不像起初使人感觉的那样，仅只为了使人更好地目睹一个器具是什么。倒不如说，通过这个作品，也只有在这个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显露出来了。


  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在这作品中有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呢？凡·高的油画揭开了这个器具即一双农鞋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存在者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之中。希腊人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命名为ἀλήθεια。我们说真理，但对这个词语少有足够的思索。在作品中，要是存在者是什么和存在者是如何被开启出来，也就有了作品中的真理的发生。


  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在这里，“设置”（Setzen）说的是：带向持立。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存在者之存在进入其闪耀的恒定中了。


  那么，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注18可是迄今为止，人们都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关的，而与真理毫不相干。产生这类作品的艺术，亦被称为美的艺术，以区别于生产器具的手工艺。在美的艺术中，并不是说艺术就是美的，它之所以被叫做美的，是因为它产生美。相反，真理归于逻辑，而美留给了美学。


  抑或，艺术即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这一命题竟会使那个已经过时的观点，即那个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的观点，卷土重来么？诚然，对现存事物的再现要求那种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要求以存在者为衡度；在中世纪，人们说的是adaequatio［符合］；而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ὁμοίωσις［肖似］。长期以来，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被视为真理的本质。但我们是不是认为凡·高的那幅画描绘了一双现存的农鞋，而且是因为把它描绘得惟妙惟肖，才成为一件作品的呢？我们是不是认为这幅画把现实事物描摹下来，并且把现实事物移置到艺术家生产的一个产品中去呢？绝对不是。


  也就是说，作品绝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但这个普遍本质究竟何在，又如何存在，使得艺术作品能与之符合一致呢？一座希腊神庙竟与哪个物的何种本质相符合呢？谁敢断言神庙的理念在这个建筑作品中得到表现是不可能的呢？而且实际上，只要它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真理就已设置入其中了。或者让我们来想一想荷尔德林的赞美诗《莱茵河》吧。诗人在此事先得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得到的，使得他进而能在诗中把它再现出来呢？要是荷尔德林这首赞美诗或其他类似的诗作仍不能说明现实与艺术作品之间的描摹关系，那么，另一部作品，即迈耶尔注19的《罗马喷泉》一诗，证明那种认为作品描摹现实的观点似乎最好不过了。



  
    
  罗马喷泉
    


    水柱升腾又倾注


    盈盈充满大理石圆盘，


    渐渐消隐又流溢


    落入第二层圆盘；


    第二层充盈而给予，


    更有第三层沸扬涌流，


    层层圆盘，同时接纳又奉献


    激流不止又泰然伫息

  


  可这首诗既不是对实际现存的喷泉的诗意描画，也不是对罗马喷泉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但真理却已经设置入作品中了。何种真理在作品中发生呢？真理当真能发生并且如此历史性地存在吗？而人们倒是说，真理乃是某种无时间的和超时间的东西。


  我们寻求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是为了实际地找到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艺术。物性的根基已经被表明为作品最切近的现实。而为了把握这种物性因素，传统的物的概念却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概念本身就错失了物因素的本质。流行的物的概念把物规定为有形式的质料，这根本就不是出自物的本质，而是出于器具的本质。我们也已经表明，长期以来，在对存在者的解释中，器具存在一直占据着一种独特的优先地位。这种过去未得到专门思考的器具存在的优先地位暗示我们，要在避开流行解释的前提下重新追问器具因素。


  我们曾通过一件作品告诉自己器具是什么。由此，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东西也几乎不露痕迹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开启，亦即真理之生发。注20而现在，如果作品的现实性只能通过在作品中起作用的东西来规定的话，那么，我们在艺术作品的现实性中寻获现实的艺术作品这样一个意图的情形如何呢？只要我们首先在那种物性的根基中猜度作品的现实性，那我们就误入歧途了。现在，我们站在我们的思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面前——如果我们还可以称之为成果的话。有两点已经清楚了：


  第一，把握作品中的物因素的手段，即流行的物概念，是不充分的。


  第二，我们意图借此当作作品最切近的现实性来把握的东西，即物性的根基，并不以此方式归属于作品。


  一旦我们在作品中针对这样一种物性的根基，我们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这件作品当作一个器具了，我们此外还在这个器具上准予建立一座包含着艺术成分的上层建筑。不过，作品并不是一个器具，一个此外还配置有某种附着于其上的审美价值的器具。作品丝毫不是这种东西，正如纯然物是一个仅仅缺少真正的器具特征即有用性和制作过程的器具。


  我们对于作品的追问已经受到了动摇，因为我们并没有追问作品，而是时而追问一个物时而追问一个器具。不过，这并不是才由我们发展出来的追问。它是美学的追问态度。美学预先考察艺术作品的方式服从于对一切存在者的传统解释的统治。然而，动摇这种习惯的追问态度并不是本质性的。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开启一道眼光，看到下面这一点，即：只有当我们去思考存在者之存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我们。为此就必须预先拆除自以为是的障碍，把流行的虚假概念置于一边。因此我们不得不走了一段弯路。但这段弯路同时也使我们上了路，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种对作品中的物因素的规定。作品中的物因素是不能否定的，但如果这种物因素归属于作品之作品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作品因素来思考它。如果是这样，则通向对作品的物性现实性的规定的道路，就不是从物到作品，而是从作品到物了。


  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Entbergen），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那么，这种不时作为艺术而发生（ereignet）注21的真理本身是什么呢？这种“自行设置入作品”（Sich-ins-Werk-Setzen）又是什么呢？


  
作品与真理


  


  艺术作品的本源是艺术。但什么是艺术呢？在艺术作品中，艺术是现实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寻求作品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何在呢？艺术作品概无例外地显示出物因素，虽然方式各不相同。借助于惯常的物概念来把握作品的这样一种物之特征的尝试，已经失败了。这不光是因为此类物概念不能把捉物因素，而且是因为我们通过对其物性根基的追问，把作品逼入了一种先入之见，从而阻断了我们理解作品之作品存在的通路。只要作品的纯粹自立还没有清楚地得到显示，则作品的物因素是决不能得到判定的。


  然而，作品本身在某个时候是可通达的吗？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或许就有必要使作品从它与自身以外的东西的所有关联中解脱出来，从而让作品仅仅自为地依据于自身。而艺术家最本己的意旨就在于此。作品要通过艺术家而释放出来，达到它纯粹的自立。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我们在此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


  作品本身就这样摆和挂在陈列馆和展览厅中。然而，作品在那里自在地就是它们本身所是吗？或者，它们在那里倒不如说是艺术行业的对象？作品乃是为了满足公众和个人的艺术享受的。官方机构负责照料和保护作品。鉴赏家和批评家也忙碌于作品。艺术交易操劳于市场。艺术史研究把作品当作科学的对象。然而，在所有这些繁忙折腾中，我们能遇到作品本身吗？


  在慕尼黑博物馆里的《埃吉纳》群雕，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最佳校勘本，作为其所是的作品已经脱离了它们自身的本质空间。不管这些作品的名望和感染力还是多么巨大，不管它们被保护得多么完好，人们对它们的解释是多么准确，它们被移置到一个博物馆里，它们也就远离了其自身的世界。但即使我们努力中止和避免这种对作品的移置，例如在原地探访波塞冬神庙，在原处探访班贝克大教堂，现存作品的世界也已经颓落了。


  世界之抽离和世界之颓落再也不可逆转。作品不再是原先曾是的作品。虽然作品本身是我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但它们本身却是曾在之物（die Gewesenen）。作为曾在之物，作品在承传和保存的领域内面对我们。从此以后，作品就一味地只是这种对象。它们面对我们，虽然还是先前自立的结果，但不再是这种自立本身了。这种自立已经从作品那里逃逸了。所有艺术行业，哪怕它被抬高到极致，哪怕它的一切活动都以作品本身为轴心，它始终只能达到作品的对象存在。但这种对象存在并不构成作品之作品存在。


  然而，如果作品处于任何一种关系之外，那它还是作品吗？作品处于关系之中，这难道不是作品的本性吗？当然是的。只是还要追问：作品处于何种关系之中。


  一件作品何所属？作品之为作品，惟属于作品本身开启出来的领域。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是在这种开启中成其本质的，而且仅只在这种开启中成其本质（wesen）。注22我们曾说，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我们对凡·高的油画的提示试图道出这种真理的生发。有鉴于此，才出现了什么是真理和真理如何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对作品的观照中来追问真理问题。但为了使我们对处于问题中的东西更熟悉些，有必要重新澄清作品中的真理的生发。针对这种意图，我们有意选择了一部不属于表现性艺术的作品。


  一件建筑作品并不描摹什么，比如一座希腊神庙。它单朴地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谷中。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但神庙及其领域却并非漂浮于不确定性中。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归到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


  这个建筑作品阒然无声地屹立于岩地上。作品的这一屹立道出了岩石那种笨拙而无所促迫的承受的幽秘。建筑作品阒然无声地承受着席卷而来的猛烈风暴，因此才证明了风暴本身的强力。岩石的璀璨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得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显露出来。神庙坚固的耸立使得不可见的大气空间昭然可睹了。作品的坚固性遥遥面对海潮的波涛起伏，由于它的泰然宁静才显出了海潮的凶猛。树木和草地，兀鹰和公牛，长蛇和蟋蟀才进入它们突出鲜明的形象中，从而显示为它们所是的东西。希腊人很早就把这种露面、涌现本身和整体叫做Φύσις。注23Φύσις［涌现、自然］同时也照亮了人在其上和其中赖以筑居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大地（Erde）。在这里，大地一词所说的，既与关于堆积在那里的质料体的观念相去甚远，也与关于一个行星的宇宙观念格格不入。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das Bergende）。


  神庙作品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把这世界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如此这般，大地本身才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但人和动物、植物和物，从来就不是作为恒定不变的对象，不是现成的和熟悉的，从而可以附带地把对神庙来说适宜的周遭表现出来。此神庙有朝一日也成为现身在场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一切倒转过来注24思考一切，我们倒是更切近于所是的真相；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即，我们要事先看到一切如何不同地转向我们。纯然为倒转而倒转，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神庙在其阒然无声的矗立中才赋予物以外貌，才赋予人类以关于他们自身的展望。只要这个作品是作品，只要神还没有从这个作品那里逃逸，那么，这种视界就总是敞开的。注25神的雕像的情形亦然，这种雕像往往被奉献给竞赛中的胜利者。它并非人们为了更容易认识神的形象而制作的肖像；它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使得神本身现身在场，因而就是（ist）神本身。相同的情形也适合于语言作品。在悲剧中并不表演和展示什么，而是进行着新神反抗旧神的斗争。由于语言作品产生于民众的言语，因而它不是谈论这种斗争，而是改换着民众的言说，从而使得每个本质性的词语都从事着这种斗争并且作出决断：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粗俗；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隶（参看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


  那么，作品之作品存在何在呢？在对刚才十分粗略地揭示出来的东西的不断展望中，我们首先对作品的两个本质特征该是较为明晰了。这里，我们是从早就为人们所熟悉了的作品存在的表面特征出发的，亦即是从作品存在的物因素出发的；我们通常对付作品的态度就是以物因素为立足点的。


  要是一件作品被安放在博物馆或展览厅里，我们会说，作品被建立（aufstellen）了。但是，这种建立与一件建筑作品的建造意义上的建立，与一座雕像的树立意义上的建立，与节日庆典中悲剧的表演意义上的建立，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建立乃是奉献和赞美意义上的树立。这里的“建立”不再意味着纯然的设置。在建立作品时，神圣者作为神圣者开启出来，神被召唤入其现身在场的敞开之中；在此意义上，奉献就是神圣者之献祭（heiligen）。赞美属于奉献，它是对神的尊严和光辉的颂扬。尊严和光辉并非神之外和神之后的特性，不如说，神就在尊严中，在光辉中现身在场。我们所谓的世界，在神之光辉的反照中发出光芒，亦即光亮起来。树立（Er-richten）意味着：把在指引尺度意义上的公正性开启出来；而作为指引尺度，是本质性因素给出了指引。但为什么作品的建立是一种奉献着—赞美着的树立呢？因为作品在其作品存在中就要求如此。作品是如何要求这样一种建立的呢？因为作品本身在其作品存在中就是有所建立的。而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什么呢？作品在自身中突现着，开启出一个世界，并且在运作中永远守持这个世界。


  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其实，当我们谈论神庙时，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这里所走的道路上，世界之本质才得以显示出来。甚至这种显示也局限于一种抵制，即抵制那种起初会把我们对世界之本质的洞察引入迷途的东西。


  世界并非现成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单纯聚合。但世界也不是一个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事物之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世界世界化，注26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可把握和可觉知的东西更具存在特性。世界绝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能够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轨道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注27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隶属于它。在我们的历史的本质性决断发生之处，在这些本质性决断为我们所采纳和离弃，误解和重新追问的地方，世界世界化。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也是没有世界的；它们落入一个环境，属于一个环境中掩蔽了的涌动的杂群。与此相反，农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她逗留于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器具以其可靠性给予这个世界一种自身的必然性和切近。由于一个世界敞开出来，所有的物都获得了自己的快慢、远近、大小。在世界化中，那种广袤（Geräumigkeit）聚集起来；由此广袤而来，诸神有所保存的恩宠得到了赠予或者拒绝。甚至那上帝缺席的厄运也是世界世界化的一种方式。


  因为一件作品是作品，它就为那种广袤设置空间。“为……设置空间”（einräumen）在此特别意味着：开放敞开领域之自由，并且在其结构中设置这种自由。这种设置出于上面所说的树立。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但是，建立一个世界仅仅是这里要说的作品之作品存在的本质特性之一。至于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本质特性，我们将用同样的方式从作品的显突因素那里探个明白。


  一件作品从这种或者那种作品材料那里，诸如从石头、木料、铁块、颜料、语言、声音等那里，被创作出来，我们也说，它由此被置造（herstellen）出来。然而，正如作品要求一种在奉献着—赞美着的树立意义上的建立，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就在于建立一个世界，同样地，置造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本身就具有置造的特性。作品之为作品，本质上是有所置造的。但作品置造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只有当我们追究了作品的表面的、通常所谓的置造，我们才会有所了解。


  作品存在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在此种规定的视界内来看，在作品中哪些本质是人们通常称之为作品材料的东西呢？器具由有用性和适用性所决定，它选取适用的质料并由这种质料组成。石头被用来制作器具，比如制作一把石斧。石头于是消失在有用性中。质料愈是优良愈是适宜，它也就愈无抵抗地消失在器具的器具存在中。而与此相反，神庙作品由于建立一个世界，它并没有使质料消失，倒是才使质料出现，而且使它出现在作品的世界的敞开领域之中：岩石能够承载和持守，并因而才成其为岩石；金属闪烁，颜料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注28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料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的命名力量之中。


  作品回归之处，作品在这种自身回归中让其出现的东西，我们曾称之为大地。大地乃是涌现着—庇护着的东西。大地是无所促迫的无碍无累和不屈不挠的东西。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由于建立一个世界，作品置造大地。注29在这里，我们应该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来思置造。注30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让注31大地是注32大地。注33


  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中，大地被置造出来。但为什么这种置造必须这样发生呢？什么是大地——恰恰以这种方式进入无蔽领域的大地呢？石头负荷并且显示其沉重。这种沉重向我们压来，它同时却拒绝我们向它穿透。要是我们砸碎石头而试图穿透它，石头的碎块却绝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和被开启的东西。石头很快就又隐回到其碎块的负荷和硕大的同样的阴沉之趣中去了。要是我们把石头放在天平上面，试图以这种不同的方式来把捉它，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把石头的沉重带入重量计算之中而已。这种对石头的规定或许是很准确的，但只是数字而已，而负荷却从我们这里逃之夭夭了。色彩闪烁发光而且惟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因此，大地让任何对它的穿透在它本身那里破灭了。大地使任何纯粹计算式的胡搅蛮缠彻底幻灭了。虽然这种胡搅蛮缠以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对象化的形态给自己罩上统治和进步的假象，但是，这种支配始终是意欲的昏晕无能。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亦即保持永远的锁闭——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齐奏之中。不过，这种汇聚并非消逝。在这里流动的是自身持守的河流，这条河流的界线的设置，把每个在场者都限制在其在场中。因此，在任何一个自行锁闭的物中，有着相同的自不相识（ Sichnicht-Kennen）。大地是本质上自行锁闭者。置造大地意思就是：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


  这种对大地的置造由作品来完成，因为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之中。但大地的自行锁闭并非单一的、僵固的遮盖，而是自身展开到其质朴方式和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之中。虽然雕塑家使用石头的方式，仿佛与泥瓦匠与石头打交道并无二致。但雕塑家并不消耗石头；除非出现败作时，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消耗了石头。虽然画家也使用颜料，但他的使用并不是消耗颜料，倒是使颜料得以闪耀发光。虽然诗人也使用词语，但他不像通常讲话和书写的人们那样不得不消耗词语，倒不如说，词语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且保持为词语。


  在作品中根本就没有作品质料的痕迹。甚至，在对器具的本质规定中，通过把器具标识为在其器具性本质之中的质料，这样做是否就切中了器具的构成因素，这一点也还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一个世界和置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当然，它们是休戚相关的，处于作品存在的统一体中。注34当我们思考作品的自立，力图道出那种自身持守（Aufsichberuhen）的紧密一体的宁静时，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个统一体。


  可是，凭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使有某种说服力，我们却毋宁说是在作品中指明一种发生（Geschehen），而绝不是一种宁静；因为宁静不是与运动对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但它绝不是排除了自身运动的那种对立，而是包含着自身运动的对立。惟有动荡不安的东西才能宁静下来。宁静的方式随运动的方式而定。在物体的单纯位移运动中，宁静无疑只是运动的极限情形。要是宁静包含着运动，那么就会有一种宁静，它是运动的内在聚合，也就是最高的动荡状态——假设这种运动方式要求这种宁静的话。而自持的作品就具有这种宁静。因此，当我们成功地在整体上把握了作品存在中的发生的运动状态，我们就切近于这种宁静了。我们要问：建立一个世界和置造大地在作品本身中显示出何种关系？


  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即在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命运中单朴而本质性的决断的宽阔道路的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Offenheit）。大地是那永远自行锁闭者和如此这般的庇护者的无所促迫的涌现。世界和大地本质上彼此有别，但却相依为命。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但是，世界与大地的关系绝不会萎缩成互不相干的对立之物的空洞的统一体。世界立身于大地；在这种立身中，世界力图超升于大地。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锁闭，因为它是自行公开的东西。而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它自身并且扣留在它自身之中。


  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种争执（Streit）。但由于我们老是把这种争执的本质与分歧、争辩混为一谈，并因此只把它看作紊乱和破坏，所以我们轻而易举地歪曲了这种争执的本质。然而，在本质性的争执中，争执者双方相互进入其本质的自我确立中。而本质之自我确立从来不是固执于某种偶然情形，而是投入本己存在之渊源的遮蔽了的原始性中。在争执中，一方超出自身包含着另一方。争执于是总是愈演愈烈，愈来愈成为争执本身。争执愈强烈地独自夸张自身，争执者也就愈加不屈不挠地纵身于质朴的恰如其分的亲密性（lnnigkeit）之中。大地离不开世界之敞开领域，因为大地本身是在其自行锁闭的被解放的涌动中显现的。而世界不能飘然飞离大地，因为世界是一切根本性命运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境地和道路，它把自身建基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置造大地，故作品就是这种争执的诱因。但是，争执的发生并不是为了使作品把争执消除和平息在一种空泛的一致性中，而是为了使争执保持为一种争执。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置造大地，同时就完成了这种争执。作品之作品存在就在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因为争执在亲密性之单朴性中达到其极致，所以在争执的实现过程中就出现了作品的统一体。争执的实现过程是作品运动状态的不断自行夸大的聚集。因而在争执的亲密性中，自持的作品的宁静就有了它的本质。


  只有在作品的这种宁静中，我们才能看到，什么在作品中发挥作用。迄今为止，认为在艺术作品中真理被设置入作品的看法始终还是一个先入为主式的断言。真理究竟怎样在作品之作品存在中发生呢？也就是说：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真理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知识是那样微乎其微，愚钝不堪。这已经由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所证明了；我们正是凭着这种漫不经心而肆意沉湎于对这个基本词语的使用。对于真理这个词，人们通常是指这个真理和那个真理，它意味着：某种真实的东西。这类东西据说是在某个命题中被表达出来的知识。可是，我们不光称一个命题是真的，我们也把一件东西叫做真的，譬如，与假金相区别的真金。在这里， “真的”（wahr）意指与真正的、实在的黄金一样多。而在此关于“实在之物”（dasWirkliche）的谈论意指什么呢？在我们看来， “实在之物”就是在真理中的存在者。注35真实就是与实在相符；而实在就是处于真理之中。这一循环又闭合了。


  何谓“在真理之中”呢？真理是真实之本质。我们说“本质”，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本质”通常被看作是所有真实之物所共同拥有的特征。本质出现在类概念和普遍概念中，类概念和普遍概念表象出一个对杂多同样有效的“一”（das Eine）。但是，这种同样有效的本质（在essentia［本质］意义上的本质性）却不过是非本质性的本质。那么，某物的本质性的本质何在？大概它只在于在真理中的存在者的所是之中。一件东西的真正本质由它的真实存在所决定，由每个存在者的真理所决定。可是，我们现在要寻找的并不是本质的真理，而是真理的本质。这因此表现为一种荒谬的纠缠。这种纠缠仅只是一种奇怪现象吗？甚或，它只是概念游戏的空洞的诡辩？或者——竟是一个深渊么？


  真理意指真实之本质。我们要通过回忆一个希腊词语来思这一点。᾽Αλήθεια［无蔽］意味着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但这就是一种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吗？我们难道不是仅只做了一种词语用法的改变，也即用无蔽代替真理，以此标明一件实事吗？当然，只要我们不知道究竟必定发生了什么，才能迫使真理之本质必得在“无蔽”一词中道出，那么，我们确实只是变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为此需要革新希腊哲学吗？绝对不是的。哪怕这种不可能的革新竟成为可能，对我们也毫无助益；因为自其发端之日起，希腊哲学隐蔽的历史就没有保持与ἀλήθεια［无蔽］一词中赫然闪现的真理之本质相一致，同时不得不把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知识和道说越来越置入对真理的一个派生本质的探讨中。作为ἀλήθεια［无蔽］的真理之本质在希腊思想中未曾得到思考，在后继时代的哲学中就更是理所当然地不受理会了。对思想而言，无蔽乃希腊式此在中遮蔽最深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早就开始规定着一切在场者之在场的东西。


  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停留在千百年来我们已十分熟悉的真理之本质那里就算了呢？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真理便意味着知识与事实的符合一致。然而，要使认识以及构成并且表达知识的命题能够符合于事实，以便因此使事实事先能约束命题，事实本身却还必须显示出自身来。而要是事实本身不能出于遮蔽状态，要是事实本身并没有处于无蔽领域之中，它又如何能显示自身呢？命题之为真，乃是由于命题符合于无蔽之物，亦即与真实相一致。命题的真理始终是正确性（Richtigkeit），而且始终仅仅是正确性。自笛卡尔以降，真理的批判性概念都是以作为确定性（Gewißheit）的真理为出发点的，但这也只不过是那种把真理规定为正确性的真理概念的变形。我们对这种真理的本质十分熟悉，它亦即表象（Vorstellen）的正确性，完全与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一起沉浮。


  如果我们在这里和在别处将真理把握为无蔽，我们并非仅仅是在对古希腊词语更准确的翻译中寻找避难之所。我们实际上是在思索流行的、因而也被滥用的那个在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之本质的基础是什么；这种真理的本质是未曾被经验和未曾被思考过的东西。偶尔我们只得承认，为了证明和理解某个陈述的正确性（即真理），我们自然要追溯到已经显而易见的东西那里。这种前提实在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我们这样来谈论和相信，那么，我们就始终只是把真理理解为正确性，它却还需要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自己刚才所做的——天知道如何又是为何。


  但是，并不是我们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设为前提，而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即存在注36）把我们置入这样一种本质之中，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象中总是已经被投入无蔽状态之中并且与这种无蔽状态亦步亦趋。不仅知识自身所指向的东西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是无蔽的，而且这一“指向某物”（Sichrichten nach etwas）的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整个领域，以及同样地一种命题与事实的符合对之而公开化的那个东西，也必须已经作为整体发生于无蔽之中了。注37倘若不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已经把我们置入一种光亮领域注38，而一切存在者就在这种光亮中站立起来，又从这种光亮那里撤回自身，那么，我们凭我们所有正确的观念，就可能一事无成，我们甚至也不能先行假定，我们所指向的东西已经显而易见了。


  然而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理作为这种无蔽状态是如何发生的呢？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更清晰地说明这种无蔽状态究竟是什么。


  物存在，人存在；礼物和祭品存在；动物和植物存在；器具和作品存在。存在者处于存在之中。一种注定在神性与反神性之间的被掩蔽的厄运贯通着存在。存在者的许多东西并非人所能掌握的，只有少量为人所认识。所认识的也始终是一个大概，所掌握的也始终不可靠。一如存在者太易于显现出来，它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制作，更不是我们的表象。要是我们思考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看来好像我们就把握了一切存在者，尽管只是粗糙有余的把握。


  然而，超出存在者之外，但不是离开存在者，而是在存在者之前，在那里还发生着另一回事情。注39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Lichtung）在焉。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因此，这个敞开的中心并非由存在者包围着，而不如说，这个光亮中心本身就像我们所不认识的无（Nichts）一样，围绕一切存在者而运行。


  惟当存在者进入和出离这种澄明的光亮领域之际，存在者才能作为存在者而存在。惟有这种澄明才允诺、并且保证我们人通达非人的存在者，走向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由于这种澄明，存在者才在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程度上是无蔽的。就连存在者的遮蔽也只有在光亮的区间内才有可能。我们遇到的每一存在者都遵从在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对立，因为存在者同时总是把自己抑制在一种遮蔽状态中。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澄明，同时也是一种遮蔽。但遮蔽以双重方式在存在者中间起着决定作用。


  要是我们关于存在者还只能说“它存在”，那么，存在者就拒绝我们，直至那个“一”和我们最容易切中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作为拒绝的遮蔽不只是知识的一向的界限，而是光亮领域之澄明的开端。但遮蔽也同时存在于光亮领域之中，当然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者蜂拥而动，彼此遮盖，相互掩饰，少量隔阻大量，个别掩盖全体。在这里，遮蔽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存在者虽然显现出来，但它显现的不是自身而是它物。


  这种遮蔽是一种伪装（Verstellen）。倘若存在者并不伪装存在者，我们又怎么会在存在者那里看错和搞错，我们又怎么会误入歧途，晕头转向，尤其是如此狂妄自大呢？存在者能够以假象迷惑，这就决定了我们会有差错误会，而非相反。


  遮蔽可能是一种拒绝，或者只不过是一种伪装。遮蔽究竟是拒绝呢，抑或伪装，对此我们简直无从确定。遮蔽遮蔽着自身，伪装着自身。这就是说：存在者中间的敞开的处所，也就是澄明，绝非一个永远拉开帷幕的固定舞台，好让存在者在这个舞台上演它的好戏。恰恰相反，澄明惟作为这种双重的遮蔽才发生出来。存在者之无蔽从来不是一种纯然现存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发（Geschehnis）注40。无蔽状态（即真理）既非存在者意义上的事物的一个特征，也不是命题的一个特征。


  我们相信我们在存在者的切近的周围中是游刃有余的。存在者是熟悉的、可靠的、亲切的。可是，具有拒绝和伪装双重形式的持久的遮蔽仍然穿过澄明。亲切根本上并不亲切，而倒是阴森森的（un-geheuer）。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是由一种否定而得到彻底贯彻的。但这种否定并非匮乏和缺憾，仿佛真理是摆脱了所有遮蔽之物的纯粹无蔽似的；倘若果真能如此，那么真理就不再是真理本身了。这种以双重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无蔽的真理之本质。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Un-Wahrheit）。为了以一种也许令人吃惊的尖刻来说明，我们可以说，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澄明的无蔽。相反，真理的本质就是非真理。但这个命题却不能说成：真理根本上是谬误。同样地，这个命题的意思也不是说：真理从来不是它自身，辩证地看，真理也总是其对立面。


  只要遮蔽着的否定（Verweigern）作为拒绝（Versagen）首先把永久的渊源归于一切澄明，而作为伪装的否定却把难以取消的严重迷误归于一切澄明，那么，真理就作为它本身而成其本质。就真理的本质来说，那种在真理之本质中处于澄明与遮蔽之间的对抗，可以用遮蔽着的否定来称呼它。这是原始的争执的对立。就其本身而言，真理之本质即是原始争执（Urstreit）注41，那个敞开的中心就是在这一原始争执中被争得的；而存在者站到这个敞开中心中去，或离开这个中心，把自身置回到自身中去。


  这种敞开领域（das Offene）发生于存在者中间。它展示了一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本质特征。世界和大地属于敞开领域，但是世界并非直接就是与澄明相应的敞开领域，大地也不是与遮蔽相应的锁闭。而毋宁说，世界是所有决断与之相顺应的基本指引的道路的澄明。但任何决断都是以某个没有掌握的、遮蔽的、迷乱的东西为基础的；否则它就决不是决断。大地并非直接就是锁闭，而是作为自行锁闭者而展开出来的。按其自身各自的本质而言，世界与大地总是有争执的，是好争执的。惟有这样的世界和大地才能进入澄明与遮蔽的争执之中。


  只要真理作为澄明与遮蔽的原始争执而发生，大地就一味地通过世界而凸现，世界就一味地建基于大地中。但真理如何发生呢？我们回答说：注42真理以几种根本性的方式发生。真理发生的方式之一就是作品的作品存在。作品建立着世界并且置造着大地，作品因之是那种争执的实现过程，在这种争执中，存在者整体之无蔽状态亦即真理被争得了。


  在神庙的矗立中发生着真理。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某种东西被正确地表现和描绘出来了，而是说，存在者整体被带入无蔽状态并且保持于无蔽状态之中。保持原本就意味着守护。注43在凡·高的油画中发生着真理。这并不是说，在此画中某种现存之物被正确地临摹出来了，而是说，在鞋具的器具存在的敞开中，存在者整体，亦即在冲突中的世界和大地，进入无蔽状态之中。


  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理，而不只是一种真实。刻画农鞋的油画，描写罗马喷泉的诗作，不光是显示——如果它们总是有所显示的话——这种个别存在者是什么，而是使得无蔽状态本身在与存在者整体的关涉中发生出来。注44鞋具愈单朴、愈根本地在其本质中出现，喷泉愈不假修饰、愈纯粹地以其本质出现，伴随它们的所有存在者就愈直接、愈有力地变得更具有存在者特性。于是，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亮了。如此这般形成的光亮，把它的闪耀嵌入作品之中。这种被嵌入作品之中的闪耀（Scheinen）就是美。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注45


  现在，虽然我们从几个方面对真理之本质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因而对在作品中在起作用的东西该是比较清楚了，但是，眼下显然可见的作品之作品存在依然还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作品的最切近、最突出的现实性和作品中的物因素。甚至看来几乎是，在我们追求尽可能纯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时，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终是作品——宁可说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如果说有某某东西能把作品之为作品显突出来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作品的被创作存在（Geschaffensein）。因为作品是被创作的，而创作需要一种它借以创造的媒介物，那种物因素也就进入了作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不过，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是：被创作存在如何属于作品？对此问题的澄清要求弄清下面两点：


  一、在此何谓区别于置造和被置造存在的被创作存在和创作呢？


  二、惟从作品本身的最内在本质出发，才能确定被创作存在如何属于作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作品存在。作品的这种最内在本质是什么呢？


  在这里，创作始终被认为是关涉于作品的。作品的本质就包含着真理的发生。我们自始就从它与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的本质的关系出发，来规定创作的本质。被创作存在之属于作品，只有在一种更其原始的对真理之本质的澄清中才能得到揭示。这就又回到了对真理及其本质的追问上来了。


  倘若“在作品中真理起着作用”这一命题不该是一个纯粹的论断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予以追问。


  于是，我们现在必须更彻底地发问：一种与诸如某个作品之类的东西的牵连，如何处于真理之本质中？为了能成为真理，那种能够被设置入作品中的真理，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须被设置入作品中的真理，到底具有何种本质呢？而我们曾把“真理之设置入作品”规定为艺术的本质。因此，最终提出的问题就是：


  什么是能够作为艺术而发生，甚或必须作为艺术而发生的真理？何以有艺术呢?注46


  
真理与艺术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是艺术。本源即是存在者之存在现身于其中的本质来源。什么是艺术？我们在现实的作品中寻找艺术之本质。作品之现实性是由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即真理的发生，来规定的。此种真理之生发，我们思之为世界与大地之间的争执的实现。在这种争执的被聚合起来的动荡不安（Bewegnis）中有宁静。作品的自持就建基于此。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发挥作用。但这样发挥作用的东西却在作品中。因而在这里就已经先行把现实的作品设定为那种发生的载体。对现存作品的物因素的追问又迫在眉睫了。于是，下面这一点终于清楚了：无论我们多么热诚地追问作品的自立，只要我们还没有领会艺术作品是一个制成品，我们就找不到它的现实性。其实这种看法是最切近而明显的；因为在“作品”一词中我们就听出制成品的意思。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由艺术家所赋予的被创作存在之中。我们直到现在才提到这个最显而易见而又说明一切的对作品的规定，看来可能是令人奇怪的。


  然而，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显然只有根据创作过程才可能得到把握。因此，在这个事实的强迫下，我们就不得不懂得去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才能切中艺术作品的本源。纯粹根据作品本身来规定作品的作品存在，注47这种尝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现在撇开作品不管，而去追踪创作的本质，那么，我们无非是想坚持我们起初关于农鞋的油画、继之关于希腊神庙所说出的看法。


  我们把创作思为一种生产（Hervorbingen）。但器具的制作也是一种生产。手工业却无疑并不创作作品——这是一个奇特的语言游戏；注48哪怕我们有必要把手工艺产品和工厂制品区别开来，手工业也没有创作作品。但是，创作的生产又如何与制作方式的生产区别开来呢？按照字面，我们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区分作品创作与器具制作，而要按照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探究生产的两种方式，又是多么举步维艰。依最切近的印象，我们在陶匠和雕塑家的活动中，在木工和画家的活动中，发现了相同的行为。作品创作本身需要手工艺行动。伟大的艺术家最为推崇手工艺才能了。他们首先要求出于娴技熟巧的细心照料的才能。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追求手工艺中那种永葆青春的训练有素。人们已经充分看到，对艺术作品有良好领悟的希腊人用同一个词τέχνη［技艺］来表示手艺和艺术，并且用同一个名称τεχνίτης［艺人］来称呼手工技艺家和艺术家。


  因此，看来最好是从创作的手工技艺方面来确定创作的本质。但上面提到的希腊人的语言用法以及它们对事情的经验却迫使我们深思。不管我们多么普遍、多么清楚地指出希腊人常用相同的词τέχνη来称呼手艺和艺术，这种指示依然是肤浅的和有失偏颇的；因为τέχνη并非指手艺也非指艺术，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谓的技术，根本上，它从来不是指某种实践活动。



  希腊文的τέχνη这个词毋宁说是知道（Wissen）的一种方式。知道意味着：已经看到（gesehen haben），而这是在“看”的广义上说的，意思就是：对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觉知（vernehmen）。对希腊思想来说，知道的本质在于ἀλήθεια，亦即存在者之解蔽。它承担和引导任何对存在者的行为。由于知道使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出于遮蔽状态，而特地把它带入其外观（Aussehen）的无蔽状态中，因此，τέχνη［技艺］作为希腊人所经验的知道就是存在者之生产；τέχνη从来不是指制作活动。



  艺术家之为一个τεχνίτης［艺人］，并非因为他也是一个工匠，而是因为，无论是作品的置造（Her-stellen），还是器具的置造，都是在生产（Her-vov-bringen）中发生的，这种生产自始就使得存在者以其外观而出现于其在场中。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然而然地展开的存在者中间，也即是在φύσις［涌现、自然］中间发生的。把艺术称为τέχνη［技艺］，这绝不是说对艺术家的活动应从手工技艺方面来了解。在作品制作中看来好像手工制作的东西却有着不同的特性。艺术家的活动由创作之本质来决定和完成，并且也始终被扣留在创作之本质中。



  如果不能以手工艺为引线去思考创作的本质，那么，我们应当依什么线索去思考创作的本质呢？莫非除了根据那被创作的东西即作品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尽管作品首先是在创作之实行中才成为现实的，因而就其现实性来说取决于创作，但创作的本质却是由作品的本质来规定的。尽管作品的被创作存在与创作相关联，但被创作存在和创作都得根据作品的作品存在来规定。现在，为什么我们起初只是讨论作品，直到最后才来考察被创作存在，也就不会令人奇怪了。如果说被创作存在本质上属于作品，正如从“作品”一词中即可听出被创作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进一步更本质性地去领会迄今为止可以被规定为作品的作品存在的东西。



  根据我们已获得的对作品的本质界定，在作品中真理之生发起着作用；由于这种考虑，我们就可以把创作规定为：让某物出现于被生产者之中（das Hervorgehenlassen in ein Hervorgebrachtes）。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一切全然在于真理的本质中。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必定在这样一种被创作的东西中发生的真理呢？真理何以出于其本质的基础而牵连于一作品？我们能从上面所揭示的真理之本质来理解这一点吗？



  真理是非真理，因为在遮蔽意义上的尚未被解蔽的东西的渊源范围就属于真理。在作为真理的非—遮蔽中，同时活动着另一个双重禁阻（Verwehren）的“非”。注49真理之为真理，现身于澄明与双重遮蔽的对立中。真理是原始争执，在其中，敞开领域一向以某种方式被争得了，于是，显示自身和退隐自身的一切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或离开敞开领域而固守自身。无论何时何地发生这种争执，争执者，即澄明与遮蔽，都由此而分道扬镳。这样就争得了争执领地的敞开领域。这种敞开领域的敞开性也即真理；当且仅当真理把自身设立在它的敞开领域中，真理才是它所是，亦即是这种敞开性。因此，在这种敞开领域中始终必定有存在者存在，好让敞开性获得栖身之所和坚定性。由于敞开性占据着敞开领域，因此敞开性开放并且维持着敞开领域。在这里，设置和占据都是从θέσις［置立］的希腊意义出发得到思考的，后者意谓：在无蔽领域中的一种建立（Aufstellen）。


  由于指出敞开性自行设立于敞开领域之中，注50思想就触及了一个我们在此还不能予以说明的区域。所要指出的只是，如果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本质以某种方式属于存在本身（参看拙著《存在与时间》，第44节），那么，存在就从其本质而来让敞开性之领地亦即此之澄明（Lichtung des Da）得以出现，并引导这个领地成为任何存在者以各自方式展开于其中的领地。



  真理之发生无非是它在通过它本身而公开自身的争执和领地中设立自身。由于真理是澄明与遮蔽的对抗，因此真理包含着此处所谓的设立（Einrichtung）。但是，真理并非事先在某个不可预料之处自在地现存着，然后再在某个地方把自身安置在存在者中的东西。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是存在者的敞开性才提供出某个地方的可能性和一个充满在场者的场所的可能性。敞开性之澄明和在敞开中的设立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真理之发生的同一个本质。真理之发生以其形形色色的方式是历史性的。



  真理把自身设立于由它开启出来的存在者之中，一种根本性方式就是真理的自行设置入作品。真理现身运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国家的活动。真理获得闪耀的又一种方式是邻近于那种并非某个存在者而是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真理设立自身的再一种方式是本质性的牺牲。真理生成的又一种方式是思想者的追问，这种作为存在之思的追问命名着大可追问的存在。相反，科学却决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科学无非是一个已经敞开的真理领域的扩建，而且是通过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注51当且仅当科学超出正确性之外而达到一种真理，也即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彻底揭示，它便成为哲学了。



  因为真理的本质在于把自身设立于存在者之中从而才成其为真理，所以，在真理之本质中就包含着那种与作品的牵连（Zug zum Werk），后者乃是真理本身得以在存在者中间存在的一种突出可能性。


  真理之进入作品的设立是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生产，这个存在者先前还不曾在，此后也不再重复。生产过程把这种存在者如此这般地置入敞开领域之中，从而被生产的东西才照亮了它出现于其中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当生产过程特地带来存在者之敞开性亦即真理之际，被生产者就是一件作品。这种生产就是创作。作为这种带来，创作毋宁说是在与无蔽状态之关联范围内的一种接收和获取。注52那么，被创作存在何在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本质性的规定来加以说明。


  真理把自身设立在作品中。真理惟独作为在世界与大地的对抗中的澄明与遮蔽之间的争执而现身。真理作为这种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被置入作品中。这种争执不会在一个特地被生产出来的存在者中被解除，也不会单纯地得到安顿，而是由于这个存在者而被开启出来的。因此，这个存在者自身必具备争执的本质特性。在争执中，世界与大地的统一性被争得了。由于一个世界开启出来，世界就对一个历史性的人类提出胜利与失败、祝祷与亵渎、主宰与奴役的决断。涌现着的世界使得尚未决断的东西和无度的东西显露出来，从而开启出尺度和决断的隐蔽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当一个世界开启出来，大地也耸然突现。大地显示自身为万物的载体，入于其法则中被庇护和持久地自行锁闭着的东西。世界要求它的决断和尺度，并让存在者进入它的道路的敞开领域之中。大地力求承载着—凸现着保持自行锁闭，并且力求把万物交付给它的法则。争执并非作为一纯然裂缝之撕裂的裂隙（Riß），而是争执者相互归属的亲密性。这种裂隙把对抗者一道撕扯到它们出自统一基础的统一体的渊源之中。争执之裂隙乃是基本图样，是描绘存在者之澄明的涌现的基本特征的剖面图。这种裂隙并不是让对抗者相互破裂开来，它把尺度和界限的对抗带入共同的轮廓之中。注53


  只有当争执在一个有待生产的存在者中被开启出来，亦即这种存在者本身被带入裂隙之中，作为争执的真理才得以设立于这种存在者中。裂隙乃是剖面图和基本图样、裂口和轮廓的统一牵联（Gezüge）。真理在存在者中设立自身，而且这样一来，存在者本身就占据了真理的敞开领域。但是，惟当那被生产者即裂隙把自身交付给在敞开领域中凸现的自行锁闭者，这种占据才能发生。这裂隙必须把自身置回到石头吸引的沉重，木头缄默的坚固，色彩幽深的热烈之中。大地把裂隙收回到自身之中，裂隙于是才进入敞开领域而被制造，从而被置入亦即设置入那作为自行锁闭者和保护者进入敞开领域而凸现的东西中。


  争执被带入裂隙之中，因而被置回到大地之中并且被固定起来，这种争执乃是形态（Gestalt）。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意味着：真理之被固定于形态中。形态乃是构造（Gefüge），裂隙就作为这个构造而自行嵌合。被嵌合的裂隙乃是真理之闪耀的嵌合（Fuge）。这里所谓的形态，始终必须根据那种摆置（Stellen）和集置（Gestell来理解；作品作为这种摆置和集置而现身，因为作品建立自身和置造自身。注54


  在作品创作中，作为裂隙的争执必定被置回到大地中，而大地本身必定作为自行锁闭者被生产和使用。不过，这种使用并不是把大地当作一种材料加以消耗甚或肆意滥用，而倒是把大地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大地本身。这种对大地的使用实乃对大地的劳作，虽然看起来这种劳作如同工匠利用材料，因而给人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作品创作也是手工技艺活动。其实绝非如此。作品创作始终是在真理固定于形态中的同时对大地的一种使用。与之相反，器具的制作却绝非直接是对真理之发生的获取。当质料被做成器具形状以备使用时，器具的生产就完成了。器具的完成意味着器具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并将在有用性中消耗殆尽。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却并非如此。这一点从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的第二个特点来看，就一目了然了。


  器具的完成状态与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构成了一种被生产存在。但与其他一切生产不同，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道被带入被创作品中而被创作出来的。可是，难道所有生产品以及无论何种形成品不都这样吗？任何一个生产品，如果向来是某个东西，肯定会被赋予一种被生产存在。确实如此。不过在作品中，被创作存在是特别地被带入创作品中而创作出来的，以至于它专门从创作品中，也即从如此这般的生产品中突现出来。如若情形如此，那我们也就必然能够特别地在作品中经验这种被创作存在。


  从作品中浮现出来的被创作存在并不意味着，根据作品就可以发现它出自某个艺术大师之手。创作品不可作为某位高手的成就来证明，其完成者也不能因此被提升到公共声望中去。要公布出来的并不是姓名不详的作者，而不如说，这个单纯的“factum est”［存在事实］要在作品中被带入敞开领域之中；也就是说，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在此发生了，而且是首先作为这种发生事件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作品存在着，而不是不存在。作品作为这种作品而存在所造成的冲击，以及这种毫不显眼的冲力的连续性，构成了作品的自持的稳固性。在艺术家以及作品形成的过程和条件都尚不为人知的时候，这种冲力，被创作存在的这个“如此”（Daß），注55就最纯粹地从作品中出现了。


  诚然，每一件可供支配的、处于使用中的器具也包含着它被制作出来的这一“如此”。但这一“如此”在器具那里并没有凸现出来，它消失于有用性中了。一件器具越是凑手，它的“如此”就越是不引人注目（例如，一把榔头就是如此），器具就越是独一地保持在其器具存在中。一般说来，我们在每个现成事物中都能发现它存在的事实；但即便注意到这一点，也很快就以惯常的方式忘掉了。不过，还有什么比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更为寻常的呢？与之相反，在作品中，它作为这样一个作品而存在，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它的被创作存在这一发生事件（Ereignis）并没有简单地在作品中得到反映；而不如说，作品作为这样一件作品而存在，这一事件把作品在自身面前投射出来，并且已经不断地在自身周围投射了作品。作品越是本质性地开启自身，那种惟一性，即它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一如此实情的惟一性，也就越是显赫明朗。这种冲力越是本质性地进入敞开领域中，作品也就变得越是令人意外，越是孤独。在作品的生产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对“如此存在”（daß es sei）的呈献。


  对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追问应把我们带到了作品的作品因素以及作品的现实性的近处。被创作存在显示自身为：通过裂隙进入形态的争执之被固定存在。在这里，被创作存在本身以特有的方式被寓于作品中，而作为那个“如此”的无声的冲力进入敞开领域中。但作品的现实性并非仅仅限于被创作存在。不过，正是对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本质的考察，使得我们现在有可能迈出一步，去达到我们前面所道出的一切的目标。


  作品愈是孤独地被固定于形态中而立足于自身，愈纯粹地显得解脱了与人的所有关联，那么，冲力，这种作品存在着的这个“如此”，也就愈单朴地进入敞开领域之中，阴森惊人的东西就愈加本质性地被冲开，而以往显得亲切的东西就愈加本质性地被冲翻。然而，这形形色色的冲撞却不具有什么暴力的意味；因为作品本身愈是纯粹进入存在者由它自身开启出来的敞开性中，作品就愈容易把我们移入这种敞开性中，并同时把我们移出寻常平庸。服从于这种移挪过程意味着：改变我们与世界和大地的关联，然后抑制我们的一般流行的行为和评价，认识和观看，以便逗留于在作品中发生的真理那里。惟有这种逗留的抑制状态才让被创作的东西成为所是之作品。这种“让作品成为作品”，我们称之为作品之保存。注56惟有这种保存，作品在其被创作存在中才表现为现实的，现在来说也即：以作品方式在场着的。


  要是作品没有被创作便无法存在，因而本质上需要创作者，同样地，要是没有保存者，被创作的东西也将不能存在。


  然而，如果作品没有寻找保存者，没有直接寻找保存者从而使保存者应合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保存者作品也能成为作品。只要作品是一件作品，它就总是与保存者相关涉，甚至在（也正是在）它只是等待保存者，恳求和期冀它们进入其真理之中的时候。甚至作品可能碰到的被遗忘状态也不是一无所有；它仍然是一种保存。它乞灵于作品。作品之保存意味着：置身于在作品中发生的存在者之敞开性中。可是，保存的这种“置身于其中”（Inständigkeit）乃是一种知道（Wissen）。知道却并不在于对某物的单纯认识和表象。谁真正地知道存在者，他也就知道他在存在者中间意愿什么。


  这里所谓的意愿（Wollen）既非仅仅运用一种知道，也并不事先决定一种知道；它是根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想经验而被思考的。保持着意愿的知道和保持着知道的意愿，乃是实存着的人类绽出地进入存在之无蔽状态之中。在《存在与时间））中思考的决心（Ent-schlossenheit）并不是一个主体的深思的行动，而是此在摆脱存在者的困囿向着存在之敞开性的开启。然而，在实存（Existenz）中，人并非出于一内在而到达一外在，而不如说，实存之本质乃是悬欠着（ausstehend）置身于存在者之澄明的本质性分离中。在先已说明的创作中也好，在现在所谓的意愿中也好，我们都没有设想一个以自身为目的来争取的主体的活动和行为。


  意愿乃是实存着的自我超越的冷静的决心，这种自我超越委身于那种被设置入作品中的存在者之敞开性。这样，那种“置身于其中”也被带入法则之中。作品之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


  这种知道作为意愿在作品之真理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并且只有这样，它才是一种知道；它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发者的角色。作品之保存并不是把人孤立于其私人体验，而是把人推入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归属关系之中，从而把相互共同存在确立为出自与无蔽状态之关联的此之在（Da-sein）的历史性悬欠（Ausstehen）。再者，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作为已经看到，知道乃是一种决心，是置身于那种已经被作品嵌入裂隙的争执中去。


  作品本身，也只有作品本身，才能赋予和先行确定作品的适宜的保存方式。保存发生在不同等级的知道中，这种知道具有各各不同的作用范围、稳固性和清晰度。如若作品仅仅被提供给艺术享受，这也还没有证明作品之为作品处于保存中。


  一旦那种进入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的冲力在流行和鉴赏中被截获了，则艺术行业就开始围着作品团团转了。就连作品的小心谨慎的流传，力求重新获得作品的科学探讨，都不再达到作品自身的存在，而仅只是一种对它的回忆而已。但这种回忆也能给作品提供一席之地，从中构成作品的历史。相反，作品最本己的现实性，只有当作品在通过它自身而发生的真理中得到保存之际才起作用。


  作品的现实性的基本特征是由作品存在的本质来规定的。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我们的主导问题了：那个保证作品的直接现实性的作品之物因素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情形是，我们现在不再追问作品的物因素的问题了；因为只要我们作那种追问，我们即刻而且事先就确定无疑地把作品当作一个现存对象了。以此方式，我们从未能从作品出发来追问，而是从我们出发来追问。而这个作为出发点的我们并没有让作品作为一个作品而存在，而是把作品看成能够在我们心灵中引发此种或彼种状态的对象。


  然而，在被当作对象的作品中，那个看来像是流行的物的概念意义上的物因素的东西，从作品方面来了解，实际上就是作品的大地因素（das Erdhafte）。大地进入作品而凸现，因为作品作为其中有真理起作用的作品而现身；而且因为真理惟有通过把自身设立在某个存在者之中才得以现身。但是，在本质上自行锁闭的大地那里，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得到了它最大的抵抗，并因此获得它永久的立足之所，而形态必然被固定于其中。


  那么，我们对物之物因素的追问竟是多余的吗？绝对不是的。作品因素固然不能根据物因素来得到规定，但对作品之作品因素的认识，却可能把我们对物之物因素的追问引入正轨。这并非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回想一下那些自古以来流行的思维方式如何扰乱物之物因素，如何使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达到统治地位，就会明白这一点的。这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使我们对真理的原始本质茫然无知，同样也无能于对器具和作品的本质的把握。


  为了规定物之物性，无论是对特性之载体的考察，还是对在其统一性中的感性被给予物的多样性的考察，甚至那种对自为地被表象出来的、从器具因素中获知的质料—形式结构的考察，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物之物因素的解释来说，一种正确而有分量的洞察必须直面物对大地的归属性。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无所迫促的承荷和自行锁闭，但大地仅仅是在耸然进入一个世界之际，在它与世界的对抗中，才自行揭示出来。大地与世界的争执在作品的形态中固定下来，并且通过这一形态才得以敞开出来。我们只有特别地通过作品才经验到器具之器具因素，这一点适用于器具，也适用于物之物因素。我们决不能径直知道物因素，即使能知道，那也只是不确定地，也需要作品的帮助。这一点间接地证明了，在作品的作品存在中，真理之生发也即存在者之开启在起作用。


  然而，如果作品无可争辩地把物因素置入敞开领域之中，那么，就作品方面来说，难道作品不是必须已经——而且在它被创作之前，并且为了这种被创作——被带入一种与大地中的万物的关联，与自然的关联之中了吗？这正是我们最后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注57想必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说了如下著名的话： “千真万确，艺术存在于自然中，因此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拥有了艺术。”在这里，“取出”意味着画出裂隙，用画笔在绘画板上把裂隙描绘出来。注58但是，我们同时要提出相反的问题：如果裂隙并没有作为裂隙，也就是说，如果裂隙并没有事先作为尺度与无度的争执而被创作的构思带入敞开领域之中，那么，裂隙何以能够被描绘出来呢？诚然，在自然中隐藏着裂隙、尺度、界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可能生产（Hervorbringen-können），亦即艺术。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这种隐藏于自然中的艺术惟有通过作品才能显露出来，因为它原始地隐藏在作品之中。


  对作品的现实性的这一番刻意寻求乃是要提供出一个基地，使得我们能够在现实作品中发现艺术和艺术之本质。关于艺术之本质的追问，认识艺术的道路，应当重新被置于某个基础之上。如同任何真正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不过是一系列追问步骤的最后一步的最终结果。任何回答只要是植根于追问的回答，就始终能够保持回答的力量。


  从作品的作品存在来看，作品的现实性不仅更加明晰，而且根本上也更加丰富了。保存者与创作者一样，同样本质性地属于作品的被创作存在。但作品使创作者的本质成为可能，作品由于其本质也需要保存者。如果说艺术是作品的本源，那就意味着：艺术使作品的本质上共属一体的东西，即创作者和保存者，源出于作品的本质。但艺术本身是什么呢？我们正当地称之为本源的艺术是什么呢？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而且是以作品的方式起作用。因此，艺术的本质先行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但我们自知，这一规定具有一种蓄意的模棱两可。它一方面说：艺术是自身建立的真理固定于形态中，这种固定是在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生产的创作中发生的。而另一方面，设置入作品也意味着：作品存在进入运动和进入发生中。这也就是保存。于是，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注59那么，难道真理源出于无么？的确如此，如果这个无（das Nichts）意指的是对存在者的纯粹的不（das Nicht），而存在者则被看作是那个惯常的现存事物，后者进而通过作品的立身实存（das Dastehen）而显露为仅仅被设想为真的存在者，并且被作品的立身实存所撼动。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澄明才发生出来。


  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注60诗意创造而发生的。注61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Dichtung）。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以艺术为基础；艺术之本质乃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由于艺术的诗意创造本质，艺术就在存在者中间打开了一方敞开之地，在此敞开之地的敞开性中，一切存在遂有迥然不同之仪态。凭借那种被置入作品中的、对自行向我们投射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筹划（Entwurf），一切惯常之物和过往之物通过作品而成为非存在者（das Unseiende）。这种非存在者已经丧失了那种赋予并且保持作为尺度的存在的能力。在此令人奇怪的是，作品根本上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对以往存在者发生影响的。作品的作用并不在于某种制造因果的活动，而在于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亦即存在注62）的一种源于作品而发生的转变。


  然而，诗并非对任意什么东西的异想天开的虚构，并非对非现实领域的单纯表象和幻想的悠荡漂浮。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入形态之裂隙中的东西，是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在对作品之本质和作品与存在者之真理的生发的关系的本质性洞察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疑问：根据幻想和想象力来思考诗之本质——同时也即筹划之本质——是否已经绰绰有余了。


  诗的本质，现在已得到了宽泛的、但并非因此而模糊的了解，在此它无疑是大可追问的东西。我们眼下应该对之做一思考了。注63


  如果说一切艺术本质上皆是诗，那么，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就都势必归结为诗歌了。注64这纯粹是独断嘛！当然，只要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各类艺术都是语言艺术的变种——如果我们可以用语言艺术这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名称来规定诗歌的话——那就是独断了。其实，诗歌仅只是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也即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Dichten）的一种方式；虽然语言作品，即狭义的诗（Dichtung），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


  为了认识这一点，只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语言概念即可。流行的观点把语言当作一种传达。语言用于会谈和约会，一般讲来就是用于互相理解。然而，语言不只是、而且并非首先是对要传达的东西的声音表达和文字表达。语言并非仅仅是把或明或暗如此这般的意思转运到词语和句子中去，而不如说，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


  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Nennen）指派（ernennen）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这样一种道说乃澄明之筹划，它宣告出存在者作为什么东西进入敞开领域。筹划注65是一种投射的触发，作为这种投射，注66无蔽把自身发送到存在者本身之中。而筹划着的宣告（Ansagen）即刻成为对一切阴沉的纷乱的拒绝（Absage）；在这种纷乱中存在者蔽而不显，逃之夭夭了。注67


  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之争执的领地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注68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die Sage）。始终逗留着的语言是那种道说（das Sagen）之生发，在其中，一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性地展开出来，而大地作为锁闭者得到了保存。在对可道说的东西的准备中，筹划着的道说同时把不可道说的东西带给世界。在这样一种道说中，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本质的概念，亦即它对世界历史的归属性的概念，先行被赋形了。


  在这里，诗是在一种宽广意义上，同时也在与语言和词语的紧密的本质统一性中被理解的，从而，就必定有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艺术，而且是包括从建筑到诗歌的所有样式的艺术，是不是就囊括了诗之本质呢？


  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但由于语言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对人来说向来首先在其中得以完全展开出来的那种生发，所以，诗歌，即狭义上的诗，才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Urpoesie）;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相反地，建筑和绘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之中。它们为这种敞开所贯穿和引导，所以，它们始终是真理把自身建立于作品中的本己道路和方式。它们是在存在者之澄明范围内的各有特色的诗意创作，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注69


  作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就是诗。不光作品的创作是诗意的，作品的保存同样也是诗意的，只是有其独特的方式罢了。因为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本质在存在者之真理达到恒定注70时，一个作品才是一个现实的作品。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tiftung）。在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注71但是，创建惟有在保存中才是现实的。因此，保存的样式吻合于创建的诸样式。对于艺术的这种本质构造，我们眼下只能用寥寥数语的勾勒来加以揭示，甚至这种勾勒也只是前面我们对作品之本质的规定所提供的初步线索。


  真理之设置入作品冲开了阴森惊人的东西，同时冲倒了寻常的和我们认为是寻常的东西。在作品中开启自身的真理决不可能从过往之物那里得到证明并推导出来。过往之物在其特有的现实性中被作品所驳倒。因此艺术所创建的东西，决不能由现存之物和可供使甩之物来抵消和弥补。创建是一种充溢，一种赠予。


  真理的诗意创作的筹划把自身作为形态而置入作品中，这种筹划也决不是通过进入虚空和不确定的东西中来实现的。而毋宁说，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即将到来的保存者，亦即被投向一个历史性的人类。但这个被投射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任意僭越的要求。真正诗意创作的筹划是对历史性的此在已经被抛入其中的那个东西的开启。那个东西就是大地。对于一个历史性民族来说就是他的大地，是自行锁闭着的基础；这个历史性民族随着一切已然存在的东西——尽管还遮蔽着自身——而立身于这一基础之上。但它也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于此在与存在之无蔽状态的关联而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在筹划中人与之俱来的那一切，必须从其锁闭的基础中引出并且特别地被置入这个基础之中。这样，基础才被建立为具有承受力的基础。


  由于是这样一种引出（Holen），所有创作（Schaffen）便是一种汲取（犹如从井泉中汲水）。毫无疑问，现代主观主义直接曲解了创造（das Schöpferische），把创造看作是骄横跋扈的主体的天才活动。真理的创建不光是在自由赠予意义上的创建，同时也是在铺设基础的建基意义上的创建。它绝不从流行和惯常的东西那里获得其赠品，从这个方面来说，诗意创作的筹划乃来源于无（Nichts）。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筹划也绝非来源于无，因为由它所投射的东西只是历史性此在本身的隐秘的使命。


  赠予和建基本身就拥有我们所谓的开端的直接特性。但开端的这一直接特性，出于直接性的跳跃注72的奇特性，并不是排除而是包括了这样一点，即：开端久已悄然地准备着自身。真正的开端作为跳跃始终都是一种领先，注73在此领先中，凡一切后来的东西都已经被越过了，哪怕是作为一种被掩蔽的东西。开端注74已经隐蔽地包含了终结。可是，真正的开端绝不具有原始之物的草创特性。原始之物总是无将来的，因为它没有赠予着和建基着的跳跃和领先。它不能继续从自身中释放出什么，因为它只包含了把它囿缚于其中的那个东西，此外无他。


  相反，开端总是包含着阴森惊人之物亦即与亲切之物的争执的未曾展开的全部丰富性。作为诗的艺术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创建，即真理之争执的引发意义上的创建；作为诗的艺术乃是作为开端的创建。每当存在者整体作为存在者本身要求那种进入敞开性的建基时，艺术就作为创建而进入其历史性本质之中。在西方，这种作为创建的艺术最早发生在古希腊。那时，后来被叫做存在的东西被决定性地设置入作品中了。进而，如此这般被开启出来的存在者整体被变换成了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存在者。这是在中世纪发生的事情。这种存在者在近代之初和近代之进程中又被转换了。存在者变成了可以通过计算来控制和识破的对象。上述种种转换都展现出一个新的和本质性的世界。每一次转换都必然通过真理之固定于形态中，固定于存在者本身中而建立了存在者的敞开性。每一次转换都发生了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无蔽状态自行设置入作品中，而艺术完成这种设置。


  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际，就有一种冲力进入历史之中，历史才开始或者重又开始。在这里，历史并非意指无论何种和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的时间上的顺序。历史乃是一个民族进入其被赋予的使命中而同时进入其捐献之中。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进入过程。


  艺术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在这个命题中隐含着一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据此看来，真理同时既是设置行为的主体又是设置行为的客体。但主体和客体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名称，它们阻碍着我们去思考这种模棱两可的本质。这种思考的任务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艺术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艺术发生为诗。诗乃赠予、建基、开端三重意义上的创建。作为创建的艺术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不光是说：艺术拥有外在意义上的历史，它在时代的变迁中与其他许多事物一起出现，同时变化、消失，给历史学提供变化多端的景象。真正说来，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


  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作为创建着的保存，艺术是使存在者之真理在作品中一跃而出的源泉。使某物凭一跃而源出，在出自本质渊源的创建着的跳跃中把某物带入存在之中，这就是本源（Ursprung） 一词的意思。注75


  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


  我们追问艺术的本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追问呢？我们做这样的追问，目的是为了能够更本真地追问：艺术在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中是不是一个本源，是否并且在何种条件下，艺术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本源。


  这样一种沉思不能勉强艺术及其生成。但是，这种沉思性的知道（das besinnliche Wissen）却是先行的，因而也是必不可少的对艺术之生成的准备。惟有这种知道为艺术准备了空间，注76为创造者提供了道路，为保存者准备了地盘。


  在这种只能缓慢地增长的知道中将做出决断：艺术是否能成为一个本源因而必然是一种领先，或者艺术是否始终是一个附庸从而只能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而伴生。


  我们在我们的此在中历史性地存在于本源之近旁吗？我们是否知道亦即留意到本源之本质呢？或者，在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中，我们依然只还是因袭成规，照搬过去形成的知识而已？


  对于这种或此或彼的抉择及其决断，这里有一块可靠的指示牌。诗人荷尔德林道出了这块指示牌；这位诗人的作品依然摆在德国人面前，构成一种考验。荷尔德林诗云：


  依于本源而居者


  终难离弃原位。


  ——《漫游》，载《荷尔德林全集》，第4卷（海林格拉特编），第167页


  
后　记


  


  本文的思考关涉到艺术之谜，这个谜就是艺术本身。这里绝没有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谜。


  几乎是从人们开始专门考察艺术和艺术家的那个时代起，此种考察就被称为美学的考察。美学把艺术作品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αἴσθησις［感知］的对象，即广义上的感性知觉的对象。现在人们把这种知觉称为体验。人体验艺术的方式，被认为是能说明艺术之本质的。无论对艺术享受还是对艺术创作来说，体验都是决定性的源泉。注77一切都是体验。但也许体验却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注78这种死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


  诚然，人们谈论着不朽的艺术作品和作为一种永恒价值的艺术。但此类谈论用的是那种语言，它并不认真对待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它担心“认真对待”最终意味着：思想（denken）。在今天，又有何种畏惧更大于这种对思想的畏惧呢？此类关于不朽的作品和艺术的永恒价值的谈论具有某种内容和实质吗？或者，此类谈论只不过是在伟大的艺术及其本质已经远离了人类的时代里出现的一些肤浅的陈词滥调么？


  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是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因为那是一种根据形而上学而做的沉思。在《美学讲演录》中有这样几个命题：


  “对我们来说，艺术不再是真理由以使自己获得其实存的最高样式了”注79（《全集》，第10卷，第1册，第134页）。注80“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全集》，第10卷，第1册，第135页）。注81“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全集》，第10卷，第1册，第16页）。注82


  尽管我们可以确认，自从黑格尔于1828—1829年冬季在柏林大学作最后一次美学讲座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作品和新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黑格尔在上述命题中所下的判词。黑格尔决不是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潮。然而，问题依然是：艺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仍然是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压根儿就不再是这种方式了？但如果艺术不再是这种方式了，那么问题是：何以会这样呢？黑格尔的判词尚未获得裁决；因为在黑格尔的判词背后，潜伏着自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思想，这种思想相应于一种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者之真理。如果要对黑格尔的判词作出裁决，那么，这种裁决乃是出于这种存在者之真理并且对这种真理作出裁决。在此之前，黑格尔的判词就依然有效。而因此就有必要提出下面的问题：此判词所说的真理是不是最终的真理？如果它是最终的真理又会怎样？


  这种问题时而相当清晰，时而只是隐隐约约地与我们相关涉；只有当我们事先对艺术之本质有了深思熟虑，我们才能探问这种问题。我们力图通过提出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而迈出几步。关键在于洞察作品的作品特性。在这里，“本源”一词的意思是从真理的本质方面来思考的。


  我们所说的真理与人们在这个名称下所了解的东西是大相径庭的；人们把“真理”当作一种特性委诸于认识和科学，从而把它与美和善区别开来，善和美则被视为表示非理论活动的价值的名称。


  真理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注83真理是存在之真理。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Erscheinen）——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Sichereignen）。美不仅仅与趣味相关，不只是趣味的对象。美依据于形式，而这无非是因为，forma［形式］一度从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存在那里获得了照亮。那时，存在发生为εἶδος［外观、爱多斯］。ἰδέα［相］适合于μορφή［形式］。注84这个σὺνολον，即μορφή［形式］和ὕλη［质料］的统一整体，亦即ἕργον［作品］，以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之方式存在。这种在场的方式后来成了ens actus［现实之物］的actualitas［现实性］；actualitas［现实性］成了事实性（Wirklichkeit）；注85事实性成了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对象性成了体验（Erlebnis）。对于由西方决定的世界来说，存在者成了现实之物；在存在者作为现实之物而存在的方式中，隐蔽着美和真理的一种奇特的合流。西方艺术的本质的历史相应于真理之本质的转换。假定形而上学关于艺术的概念获得了艺术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决不能根据被看作自为的美来理解艺术，同样也不能从体验出发来理解艺术。


  
附　录


  


  在第51页和第59页上，细心的读者会感到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它起于一个印象，仿佛“真理之固定”（Feststellen der Wahrheit）与“让真理之到达发生”（Geschehenlassen der Ankunft der Wahrheit）这两种说法是从不能协调一致的。因为，在“固定”中含有一种封锁到达亦即阻挡到达的意愿；而在“让发生”中却表现出一种顺应，因而也似乎显示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非意愿。


  如果我们从贯穿本文全篇的意义上，也就是首先从“设置入作品”注86这个指导性规定所含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固定”，那么，上面这个困难就涣然冰释了。与“摆置”（stellen）和“设置”（setzen）密切相关的还有“置放”（legen）。这三个词的意思在拉丁语中还是由ponere一个词来表达的。


  我们必须在θέσις［置立］的意义上来思考“摆置”。所以在第48页上，我们说： “在这里，设置和占据都是从θέσις［置立］的希腊意义出发得到思考的，后者意谓：在无蔽领域中的一种建立（Aufstellen）。”希腊语中的“设置”，意思就是作为让出现的摆置，比如让一尊雕像摆置下来；意思就是置放，安放祭品。摆置和置放有“带入无蔽领域，注87带入在场者之中，亦即让……呈现”的意义。设置和摆置在此绝不意味着：与现代概念中的挑衅性的自我（也即自我主体）对峙起来。雕像的立身（Stehen）（也即面对着我们的闪耀的在场）不同于客体意义上的对象的站立。“立身”（参看第21页）乃是闪耀（Scheinen）的恒定。相反，在康德辩证法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正题、反题、合题指的是在意识之主观性领域内的一种摆置。相应地，黑格尔——从他的立场出发乃是正当地——是在对象的直接设置这种意义上来阐释希腊词语θέσις［置立］的。对黑格尔来说，这种设置还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反题和合题这两个中介（现在可参看拙文“黑格尔与希腊”，载《路标》，1967年）。注88


  然而，如果我们在论述艺术作品的论文中把θέσις［置立］的希腊意义保持在眼界中，也即把它视为“在其显现和在场中让呈现出来”，那么，“固定”中的“固”（fest）就绝没有“刻板、静止和可靠”的意义。


  这个“固”的意思是：“勾勒轮廓”（umrißen）、“允许进入界限中”（πέρας）、 “带入轮廓中”（第51页）。希腊语意义上的界限并非封锁，而是作为被生产的东西本身使在场者显现出来。界限有所开放而入于无蔽领域之中；凭借在希腊的光亮中的无蔽领域的轮廓，山峦立身于其凸现和宁静中。具有巩固作用的界限是宁静的东西，也即在动荡状态之全幅中的宁静者，所有这一切适切于希腊文的ἔργον［作品］意义上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存在”就是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后者与现代的“活力”（Energien）概念相比较，于自身中聚集了无限多的运动。


  因此，只要正确地理解了真理之“固定”，它就绝不会与“让发生”相冲突。因为一方面，这个“让”不是什么消极状态，而是在θέσις［置立］意义上的最高的能动（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第49页），是一种“活动”和“意愿”。本文则把它规定为“实存着的人类绽出地进入存在之无蔽状态”（第55页）。另一方面，“让真理发生”中的“发生”是在澄明与遮蔽中的运动，确切地说，乃是在两者之统一中的起作用的运动，也即自行遮蔽——由此又产生一切自行澄亮——的澄明的运动。这种“运动”甚至要求一种生产意义上的固定；这里，我们是在本文第50页所说的意义上来理解“带来”的，在那里我们曾说，创作的（创造的）生产“毋宁说是在与无蔽状态之关联范围内的一种接收和获取”。


  根据前面的阐释，我们在第51页中所用的“集置”（Ge-stell）一词的含义就得到了规定：它是生产之聚集，是让显露出来而进入作为轮廓（πέρας）的裂隙中的聚集。通过如此这般被理解的“集置”，就澄清了作为形态的μορφή［形式］的希腊意义。实际上，我们后来把它当作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明确的主导词语来使用的“集置”，是根据这里所说的“集置”来理解的（而不是根据书架和蒙太奇来理解的）。注89本文所说的“集置”是更根本性的，因为它是存在命运性的。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的集置源出于希腊人所经验的“让呈现”，亦即λόγος［逻各斯］，源出于希腊语中的ποίησις［创作］和θέσις［置立］。在集置之摆置中，现在也即说，在使万物进入保障的促逼（Herausfordern）中，道出了ratio reddenda即λόγον διδόναι［说明理性］的要求；而无疑地，今天这种在集置中的要求承接了无条件的统治地位，表象（Vor-stellen）由希腊的知觉而聚集为保障和固定（Sicher-und Fest-Stellen）了。


  在倾听《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固定”和“集置”等词语之际，我们一方面必须放弃设置和集置的现代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看到，决定着现代的作为集置的存在乃源出于西方的存在之命运，它并不是哲学家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被委诸于思想者的思想了——这个事实及其情形，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第28页和49页）。


  在第48页上，我们以简单的措辞给出了关于“设立”和“真理在存在者中自行设立”的规定。要说明这种规定也是很困难的。这里，我们又必须避免在现代意义上以技术报告的方式把“设立”（einrichten）理解为“组织”和完成。而毋宁说， “设立”令我们想到第51页上所说的“真理与作品之牵连”，即真理本身以作品方式存在着，在存在者中间成为存在着的（第50页）。


  如果我们考虑到，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如何仅只表示存在者本身的在场，亦即存在（参看第60页），那么，关于真理（即存在）在存在者中的自行设立的谈论就触及了存在学差异的问题（参看拙著《同一与差异》，1957年，第37页以下）。因此之故，我们曾小心翼翼地说（《艺术作品的本源》，第45页）：“由于指出敞开性自行设立于敞开领域之中，思想就触及了一个我们在此还不能予以说明的区域。”《艺术作品的本源》全文，有意识地、但未予挑明地活动在对存在之本质的追问的道路上。只有从存在问题出发，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定性的规定。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精神现象。艺术归属于本有（Ereignis），而“存在的意义”（参看《存在与时间》）惟从本有而来才能得到规定。注90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是本文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诸种问题之一。其中仿佛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而其实乃是对追问的指示（参看本文“后记”开头几句话）。


  第59页和第65页上的两个重要线索就是这种指示。在这两个地方谈到一种“模棱两可”。第65页上，在把艺术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时，指明了一种“根本的模棱两可”。根据这种规定，真理一会儿是“主体”，一会儿又是“客体”。注91这两种描述都是“不恰当的”。如果真理是“主体”，那么“真理之设置入作品”这个规定就意味着：“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参见第59页，第21页）。这样，艺术就是从本有（Ereignis）方面得到思考的。然而，存在乃是对人的允诺或诉求（Zusprunch），没有人便无存在。因此，艺术同时也被规定为真理之设置入作品，此刻的真理便是“客体”，而艺术就是人的创作和保存。


  在人类与艺术的关系内出现了真理之设置入作品中的另一个模棱两可，这就是第59页上面所谓的创作和保存的模棱两可。按第59页和第44页上的说法，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同时”基于艺术的现身本质中。在“真理之设置入作品”这一标题中——其中始终未曾规定但可规定的是，谁或者什么以何种方式“设置”——隐含着存在和人之本质的关联。这种关联甚至在本文中也被不适宜地思考了——这乃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难题，自《存在与时间》以来我就看清了这个难题，继之在各种著作中对它作了一些表述（参看最近出版的《面向存在问题》和本文第48页：“所要指出的只是，……”）。注92


  然后，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集中到探讨的根本位置上，我们在那里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语言的本质和诗的本质；而所有这一切又只是在存在与道说（Sein und Sage）的共属关系方面来考虑的。


  一个从外部很自然地与本文不期而遇的读者，首先并且一味地，势必不是从有待思想的东西的缄默无声的源泉领域出发来设想和解说事情真相的。这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深感迫切困难的是，要在道路的不同阶段上始终以恰到好处的语言来说话。






2  世界图像的时代


  


  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并且决定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解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反过来，一种对这些现象的充分沉思，必定可以让人在这些现象中认识形而上学的基础。沉思乃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成为最值得追问的东西（参阅附录一）。


  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照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不过，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


  现代的第三个同样根本性的现象在于这样一个过程：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之内了。这就是说，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而且，艺术因此就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


  第四个现代现象在于：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而文化就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文化本质上必然作为这种维护来照料自身，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现代的第五个现象是弃神。注93“弃神”这个表述的意思并不是彻底地把神消除掉，并不是粗暴的无神论。弃神乃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世界图像被基督教化了，因为世界根据被设定为无限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另一方面，基督教把它的教义重新解释为一种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从而使之符合于现代。弃神乃是对于上帝和诸神的无决断状态。基督教对这种无决断状态的引发起了最大的作用。可是，弃神并没有消除宗教虔信，而毋宁说，惟通过弃神，与诸神的关系才转化为宗教的体验。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则诸神也就逃遁了。由此而产生的空虚被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神话研究所填补了。


  何种存在者理解和何种真理解释为上面这些现象奠立了基础呢？


  我们把问题限制在第一个现象即科学上。


  现代科学的本质何在？


  何种关于存在者和真理的观点为现代科学的本质建立了基础？如若我们成功地探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么，我们必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本质。


  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其意思与中世纪的doctrina［学说］和scientia［科学］是有区别的，但也是与古希腊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大相径庭的。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这是因为，按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所以，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看法。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理论是正确的，而亚里士多德关于轻的物体力求向上运动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古希腊人关于物体、位置以及两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乃基于另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因而是以一种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对自然过程的观看和究问方式为条件的。没有人会断言，莎士比亚的诗比埃斯库罗斯的诗更进步。更不可能说，现代关于存在者的观点比古希腊的更正确。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


  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其本质乃是研究（Forschung）。研究的本质又何在呢？


  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Vorgehen）建立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在这里，“程式”不单单指方法和程序；因为任何程式事先都需要一个它藉以活动的敞开区域。而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启，恰恰就是研究的基本过程。由于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譬如在自然中，自然事件的某种基本轮廓（Grundriß）被筹划出来了，研究的基本过程也就完成了。筹划（Entwurf）预先描画出，认识的程式必须以何种方式维系于被开启的区域。这种维系（Bindung）乃是研究的严格性（Strenge）。凭借对基本轮廓的筹划和对严格性的规定，程式就在存在领域之内为自己确保了对象区域。通过一番对最早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现代科学（亦即数学的物理学）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意思搞清楚了。就现代原子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而言，我们在这里惟一关心的本质因素也是适合于原子物理学的。


  现代物理学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因为，在一种优先的意义上，它应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数学。不过，它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数学地运行，只是因为，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本身就已经是数学的。对希腊人来说，τὰ μαθήματα意味着那种人们在观察存在者和与事物打交道时预先知道的东西，即：物体的物体因素，植物的植物因素，动物的动物性和人类的人类特性。除了我们这里所指出的，数字也属于那种已经知道的东西，亦即数学因素（das Mathematische）。当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三个苹果，我们认识到这些苹果是三个。但数字三，三这种性质（Dreiheit），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这就是说：数字是某种数学因素。只是因为数字是似乎最为纠缠不清的、总是已经知道的东西，从而是数学中最为熟悉的东西，所以，数学因素很快就被保留下来了，作为数字因素的名称。但绝不是说，数学因素的本质是由数字因素来规定的。一般而言，物理学乃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特殊而论，物理学乃是关于运动中的物体的知识。因为物体直接地和普遍地——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在所有自然因素中。如果说现在物理学明确地构成为一种数学的物理学，那么这就意味着：通过物理学并且为了物理学，以一种强调的方式，预先就构成了某种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构成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对某种东西的筹划，这种东西后来必定成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即：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在这种被假定为确定无疑的自然之基本轮廓中，还包含着下述规定性：运动即位置变化。没有一种运动和运动方向优先于其他运动和运动方向。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优先于其他一个时间点。每一种力都取决于——或者说：仅仅是——它在运动中，也即在时间单元内的位置变化量中产生的东西。在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中，任何事件都必然被看透了。惟有在这种基本轮廓的视界之内，自然事件才作为自然事件而变得显明可见。这种自然之筹划包含着它的可靠性，而这是由于，物理学的研究就它每一个追问步骤而言，从一开始就维系于这种筹划了。这种维系，即研究的严格性，总是合乎筹划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性。数学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Exaktheit）。一切事件都必须在这里——如果它们根本上作为自然事件能够进入表象的话——预先被规定为时间—空间上的运动量。这种规定是在借助于数字和计算的度量中进行的。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虽然我们也能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空间—时间上的运动量，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毫无疑问，甚至对历史学科学的对象区域的筹划和保证，也不仅仅具有另一种方式，而是在实施时比贯彻精确科学的严格性要困难得多。


  通过筹划，通过对这种在程式之严格性中的筹划的保证，科学就成了研究。但是，筹划和严格性惟有在方法中才展开为它们所是的东西。注94这种方法标志着对研究来说本质性的第二个特性。如果被筹划的区域将成为对象性的，那就需要我们在其纵横交织的整个多样性中去遭遇它，与之照面。因此，程式必须为照面者的多变性备下自由的眼光。惟有在变化过程的始终不同性的视界内，才能显示出特殊性亦即事实的全部丰富性。但事实必须成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故程式必须在其变化中把变化之物表象出来，展示出来，同时依然让运动成其为一种运动。事实的恒定因素以及事实之变化本身的持续性就是“法则”（Regel）。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变化的持续因素就是“规律”（Gesetz）。惟在法则和规律的视界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事实而成为清晰的。自然领域中的事实研究本身乃是对法则和规律的建立和证明。借以把一个对象区域表象出来的方法，具有基于清晰之物的澄清的特性，亦即说明（Erklärung）的特性。这种说明始终是两方面的。它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通过未知之物来证明已知之物。说明在探究（Untersuchung）中实行。这种探究在自然科学中按各各不同的探究领域和探究目的，通过实验来进行。但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而是相反地，惟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现代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物理学，所以惟有它才可能是实验的。但是，由于中世纪的学说（doctrina）和古希腊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都不是研究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在那里就没有出现实验。诚然，亚里士多德最早就理解了，ἐμπειρία即experientia［经验］意味着：在不同的条件下观察事物本身、事物的特性及其变化，因而是关于事物在法则中的表现方式的知识。但以这种知识为目标的观察，即experimentum［实验］，始终与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内涵，与研究实验，有着本质的差异；即使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察是用数字和尺度来工作的，情形也是这样；即使这种观察是借助于某些装置和器具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因为在那时普遍地缺失实验的决定性因素。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以控制的。但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这种基本轮廓给出尺度，并且制约着对条件的先行表象。这种表象——实验即始于这种表象并且借助于这种表象——绝不是任意的虚构。因此，牛顿说：hypotheses non fingo，即，奠基工作并不是任意杜撰的。奠基工作乃根据自然之基本轮廓来展开并且从中得以勾勒。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之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因此，才学卓著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决不可能成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他始终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因为在那时，基督教把真理的真正地盘投入信仰中了，投入对典籍话语和教会学说的确信中了。最高的知识和学说乃是神学，是对神性的启示话语的阐释，而这种启示话语被记录在典籍中，并且由教会宣布出来。认识在这里并非研究，而是对权威性话语和宣布这种话语的权威的正确理解。因此，在中世纪的知识习得中，对不同权威的话语和学说意见的探讨具有优先地位。componere scripta et sermones［文字与言语的比较］，argumentum ex verbo［根据词语的判断］，是决定性的；这同时也是当时所采纳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必然成为经院哲学的辩证法的原因所在。如果说罗吉尔·培根要求实验，而且他确实也要求实验，那么，他所指的并不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实验，而是要求用argumentum ex re［根据事物的判断］来代替argumentum ex verbo［根据词语的判断］，要求用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即亚里士多德的ἐμπειρία［经验］，来代替对学说的探讨。


  但是，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光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历史学精神科学的史料批判与自然研究中的实验相当。“史料批判”这个名称在这里标志着整个史料发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等工作。尽管以史料批判为根据的历史学说明并没有把事实归结为规律和法则。但它也没有局限于一种对事实的单纯报道。在历史学科学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方法的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但历史只有当它已经过去时才可能是对象性的。过去之物中的持存因素，即历史学说明据以清算历史的惟一性和多样性的那个东西，总是已经一度在那里的东西，是可比较的东西。在对所有一切东西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人们清算出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基本轮廓证实和固定下来。历史学说明只能达到这一步，这乃是历史学研究所能触及的区域。独一无二的东西、离奇的东西、单纯的东西，简言之，历史中伟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始终是不可说明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否认历史中的伟大之物，而是把它说明为例外。在这种说明中，伟大之物是以惯常和平均之物为衡量尺度的。只要说明（Erklärung）意味着：回溯到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只要历史学始终是研究，亦即一种说明，那么，就不存在另一种历史学说明。注95因为作为研究的历史学是在一种可说明和可忽略的效果联系意义上来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所以历史学要求史料批判作为它的对象化的工具。按照历史学本身接近于新闻学的程度，这种史料批判的尺度也相应地变化。



  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的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不过，这种专门化（Spezialistik）却绝非仅仅是研究结果的日益增长的不可忽视状态的令人难堪的伴生现象。它不是一种必然的弊端，而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本质必然性。专门化并非结果，而是一切研究的进步的基础。研究并不在其方法那里分崩离析而成为任意的探究，从而在探究中销声匿迹；因为现代科学被第三个基本过程即企业活动（Betrieb）所规定注96（参阅附录二）。



  人们首先会把“企业活动”理解为那种现象：一门科学，无论这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精神科学，只是当它今天已经成为能进行学院研究的科学，它才获得了一门科学的真正外貌。但是，研究不是企业活动，因为研究工作是在研究所里进行的；而不如说，研究所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具有企业活动的特点。人们藉以占有具体对象领域的方法并不是简单的累积结果。毋宁说，借助于它的结果，方法总是使自身适应于一种新的程式。全部以往的物理学都隐藏在机械装置中；为了进行原子裂变，这种机械装置对物理学来说是必需的。相应地，在历史学研究中，只有当史料本身根据历史学的说明而得到了保证，史料库存对说明来说才是可利用的。在这些过程中，科学方法被它的结果所包围。方法越来越适应于由它自己所开启出来的程式之可能性。这种对它自己的结果的必然适应（Sicheinrichtenmüssen），作为不断进步的方法的道路和手段，乃是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的本质。但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乃是研究的研究所特点的必然性的内在根据。



  在企业活动中，对对象区域的筹划首先被设置入存在者中。各种方法相互促进对结果的检验和传达，并且调节着劳动力的交换。使一种对各种方法的有计划联合变得容易的所有设置——作为措施——绝不仅仅是研究工作扩展和分叉的外在结果。而毋宁说，研究工作成了一个远远而来的、并且远远还没有得到理解的标志，标志着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它的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了。现在，现代科学才开始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本质。



  在科学的研究所特点的扩展和固定化中发生了什么呢？无非是保障了方法对于总是在研究中成为对象的存在者（自然和历史）的优先地位。根据它的企业活动特性，科学为自己创造了与它们相合的共属一体关系和统一性。因此，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精神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研究者家里不再需要图书馆。他反正不断在途中。他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人们必须写哪一些书（参阅附录三）。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活动能力，从而才能在其时代意义上确实地存在，不致于落伍。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学院的罗曼蒂克。但是，学院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学院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源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学院，因为它得到学院的培育，并且在学院中得到了保存。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设置；由于管理上的封闭，学院这种设置在形式上还是独一无二的，它使得诸科学力求分离开来而进入专门化和企业活动的特殊统一性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使之昭然可睹。因为现代科学固有的本质力量直接明显地在企业活动中发挥作用，所以，也只有自发的研究企业活动，才能从自身出发先行勾勒和建立一种符合自身的与其他企业活动的内在统一性。



  科学的现实体系在于一种有关存在者之对象化的程式和态度的并存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总是根据计划而被适当地安排好了。这一体系所要求的优先地位并不是对象领域的某种虚构的、僵化的内容上的关系统一性，而是最大可能的自由的、但却被控制的可变性，亦就是使研究进入那个始终起指导作用的任务之中的转换和连接过程的可变性。科学越是惟一地具体到对其工作进程的完全推动和控制上，这种企业活动越是明确地转移到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校那里，则科学也就越是无可抵抗地获得对它们的现代本质的完成。然而，科学和研究者越是无条件地严肃对待它们的本质的现代形态，它们就能够更明确地并且更直接地为公共利益把自己提供出来，而同时，它们也就更无保留地必然把自己置回到任何公益劳动的公共的平凡无奇之中。



  现代科学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筹划中建立自身，同时也使自身个别化。这种筹划是在相应的、受严格性保证的方法中展开自身的。具体的方法适应于企业活动，并在其中确立自身。筹划（Entwurf）与严格性（Streng），方法（Verfahren）与企业活动（Betrieb），它们相互需要，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



  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何种关于真理的概念为科学成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呢？



  作为研究，认识对存在者做出说明，说明存在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表象所支配。当研究或者能预先计算存在者的未来过程，或者能事后计算过去的存在者时，研究就支配着存在者。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注97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ist）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seiend）。惟当存在者之存在于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才出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


  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Vor-stellen），这种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当且仅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Gewißheit）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笛卡尔的主要著作的标题为： “Ma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即《第一哲学沉思集》。注98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乃是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一个名称，标示着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形而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卡尔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理阐释的道路上（参阅附录四）。


  在这里，如果说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现代的一个本质性现象，那么，构成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东西，必然首先而且预先就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之本质。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之本质在于：人通过向自身解放自己，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但这种正确的描绘却还是肤浅的。它导致了一些谬误，这些谬误阻碍着我们去把握现代的本质基础并且由此出发去测度其本质的范围。无疑地，随着人的解放，现代出现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现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创造了一种可比较的客观主义；此前也没有一个时代，有非个人因素以集体的形态在其中发挥作用。在这里，本质性的东西乃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必然的交互作用。但正是这种交互的制约指示着更为深刻的过程。



  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而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Subjekt）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我们必须把Subjectum［一般主体］这个词理解为希腊词语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的翻译。这个希腊词语指的是眼前现成的东西，它作为基础把一切聚集到自身那里。主体概念的这一形而上学含义最初并没有任何突出的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



  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可是，只有当对存在者整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之际，这样一回事情才是有可能的。这种变化在何处显示出来？按照这种变化，现代之本质是什么呢？



  如若我们来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注99通过与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别，我们描绘出现代的世界图像。但是，为什么在阐释一个历史性的时代之际，我们要来追问世界图像呢？莫非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图像，并且是这样，即，每个时代都尽力谋求它的世界图像？或者，世界图像的追问就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吗？



  什么是一个世界图像呢？显然，是关于世界的一个图像。但何谓世界呢？所谓图像又意味着什么？世界在这里乃是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名称。这一名称并不局限于宇宙、自然。历史也属于世界。但就连自然和历史，以及在其沉潜和超拔中的两者的交互贯通，也没有穷尽了世界。在世界这一名称中还含有世界根据的意思，不论世界根据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被思考的（参阅附录五）。



  说到“图像”一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某物的画像。据此，世界图像大约就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一幅图画了。但实际上，世界图像的意思要多得多。我们用世界图像一词意指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恰如它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和约束性的那样。“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注100这个习语中可以听 出来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去了解某物”注101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并且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在者。但是，对于图像的本质，我们还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规定。“我们对某事了如指掌”不仅意味着存在者根本上被摆到我们面前，还意味着存在者——在所有它所包含和在它之中并存的一切东西中——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 “在图像中”（Im Bilde sein），这个短语有“了解某事、准备好了、对某事作了准备”等意思。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存在者整体被确定为那种东西，人对这种东西做了准备，相应地，人因此把这种东西带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拥有这种东西，从而在一种决定性意义上要把它摆到自身面前来（参阅附录六）。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了，即：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中被寻求和发现的。



  然而，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释，那么，世界也就不能进入图像中，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图像。存在者在被表象状态中成为存在着的，这一事实使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时代成为与前面的时代相区别的一个新时代。“现代世界图像”（Weltbild der Neuzeit）和“现代的世界图像”（neuzeitliches Weltbild）这两个说法讲的是同一回事，它们假定了某种以前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亦即一个中世纪的世界图像和一个古代的世界图像。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不如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相反地，对于中世纪来说，存在者乃是ens creatum［受造物］，是作为最高原因的人格性的创世的上帝的造物。那时，存在者存在意味着：归属于造物序列的某个特定等级，并且作为这样一种造物符合于创造因（即analogia entis）（参阅附录七）。但在这里，存在者之存在从来就不在于：存在者作为对象被带到人面前，存在者被摆置到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并惟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


  现代的存在者阐释与古希腊的阐释相距更远了。古希腊思想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最古老表达之一是：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注102巴门尼德的这个命题说的是：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存在者之觉知归属于存在。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觉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的人。存在者并不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直观——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毋宁说，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观的东西，是被自行开启者向着在场而在它那里聚集起来的东西。被存在者所直观，注103被牵引入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被推入其对立面之中并且由其分裂标识出来——这就是在伟大的希腊时代中的人的本质。所以，为了完成他的本质，希腊人必须把自行开启者聚集（λέγειν）和拯救（σώζειν）入它的敞开性之中，把自行开启者接纳和保存于它的敞开性之中，并且始终遭受着（άληθεύειν）所有自身分裂的混乱。希腊人作为存在者的觉知者而存在，注104因为在希腊，世界不可能成为图像。但另一方面，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规定为εἶδος（即外观、样子），这乃是世界必然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远远地预先呈报出来，早已间接地在遮蔽领域中起着决定作用（参阅附录八）。


  与希腊的觉知不同，现代的表象意指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表象的含义最早由repraesentatio 一词表达出来了。表象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入到这种与作为决定性领域的自身的关联之中。何处有这种事情发生，人们就在那里了解了存在者。注105但由于人如此这般地了解存在者，人就炫耀他自己，注106亦即进入普遍地和公开地被表象的东西的敞开区域之中。借此，人就把自身设置为一个场景（die Szene），在其中，存在者从此必然摆出自身（sich vor-stellen），必然呈现自身（sich präsentieren），亦即必然成为图像。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der Repräsentant）。


  但这一过程的新颖之处绝不在于：现在，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和古代人了。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根本上，惟现在才有了诸如人的地位之类的东西。人把他必须如何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采取立场的方式归结到自身那里。于是开始了那种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占据着人类能力的领域，把这个领域当作一个尺度区域和实行区域，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回过头来看，由这种事件所决定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新时代，而毋宁说，这个时代设立它自身，特别地把自己设立为新的时代。成为新的（Neu zu sein），这乃是已经成为图像的世界所固有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的图像特性解说为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那么，为了充分把握被表象状态的现代本质，我们就必须探寻出“表象”（vorstellen）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和概念的原始的命名力量，那就是：摆置到自身面前和向着自身而来摆置。注107由此，存在者才作为对象达乎持存，从而才获得存在之镜像（Spiegel des Seins）。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参阅附录九）。


  惟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主体，并且只是就此而言，对人来说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人是作为局限于他的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还是作为社会的“我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还是作为社团中的单纯成员；是作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还是作为现代人的普遍人性——人才意愿成为并且必须成为主体，即他作为现代生物已经是的那个主体？惟当人本质上已经是主体，人才有可能滑落入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主义的畸形本质之中。但是，也只有在人保持为主体之际，反对个人主义和主张社会是一切劳作和利益之目标领域的明确斗争，才有了某种意义。


  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毫不奇怪，惟有在世界成为图像之际才出现了人道主义。而正像在希腊的伟大时代中不可能有世界图像这类东西，同样地，那时也不可能有一种人道主义发挥作用，所以，比较狭窄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种伦理学—美学的人类学。在这里， “人类学”（Anthropologie）这个名称并不是指某种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研究。它也不是指在基督教神学中被确定下来的关于受造的、堕落的和被拯救的人的学说。它标志着那种对人的哲学解释，这种哲学解释从人出发并且以人为指归，来说明和评估存在者整体注108（参阅附录十）。


  世界解释愈来愈彻底地植根于人类学之中，这一过程始于18世纪末，它在下述事实中获得了表达：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被规定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自那个时代起， “世界观”这个词就进入了语言用法中。一旦世界成为图像，人的地位就被把捉为一种世界观。诚然，“世界观”一词会带来一种误解，仿佛这里的事情仅只关系到一种对世界的怠惰的考察。所以，早在19世纪，人们就很合理地强调指出，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不过，“世界观”一词依然保持自身为表示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的名称，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证明，说明一旦人已经把他的生命当作主体带到了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上，世界如何决定性地成了图像。这意味着：惟就存在者被包含和吸纳入这种生命之中而言，亦即，惟就存在者被体验（er-lebt）和成为体验（Er-lebnis）而言，存在者才被看作存在着的。正如任何人道主义对古希腊精神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同样地，根本也不可能有一种中世纪的世界观；说有一种天主教的世界观，同样也是荒谬无稽的。现代人越是毫无节制地大步进入他的本质形态之中，一切事物就必定必然而合法地成了现代人的体验；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希腊人是绝无可能在奥林匹克的庆典上拥有体验的。


  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在这里，“图像”（Bi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置造之构图。注109在这种置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因为这种地位确保、组建和表达自身为世界观，所以，现代对于存在者的关系在其决定性的展开过程中成为各种世界观的争辩，而且不是任意的世界观的争辩，而只是那些世界观的争辩——这些世界观已经占取了具有最终坚决态度的人的极端的基本立场。为了这种关于世界观的斗争，并且按照这种斗争的意义，人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这种在世界中的自行设立（Sicheinrichten）的不可缺少的形式，是现代在其中飞速地——以一种不为参与者所知的速度——达到其本质之完成的道路之一。随着这一关于世界观的斗争，现代才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最关键的和也许最能持久的阶段（参阅附录十一）。


  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庞大之物（das Riesenhafte）到处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这当儿，庞大之物同时也在愈来愈细微的方向上呈示出来。我们想想原子物理学的数据即可领会此事了。庞大之物在某种形式中突现出来，而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恰恰是使庞大之物消失——如飞机对大距离的消灭，无线电对那些陌生的和冷僻的日常世界所作的任意的、凭某种技巧便可制造的表象或摆出活动（Vor-stellen）。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庞大之物只是纯粹数量的无限伸展的空虚，那我们也就想得太肤浅了。如果我们发现，以持续地尚未曾在之物（das Nochniedagewesene）为形态的庞大之物仅仅源起于某种夸张和过火行为的盲目欲望，那我们也就看得太短浅了。如果我们认为凭着“美国主义”这个口号就已经说明了这种庞大之物的现象，那我们就根本没有作什么思考注110（参阅附录十二）。


  而毋宁说，庞大之物乃是那种东西，通过它，量成为某种特有的质，从而成为某种突出的大。每个历史性的时代不仅与其他时代相比有不同的大，而且它也总是具有它特有的关于大的概念。但一旦在计划、计算、设立和保证过程中的庞大之物从量突变为某种特有的质，那么，庞大之物和表面上看来总是完全能得到计算的东西，恰恰因此成为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像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参阅附录十三）。


  通过这种阴影，现代世界就把自身投入到一个避开了表象的空间之中，并因此赋予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以其特有的规定性和历史的独一性。但这种阴影却指示着一个拒绝为我们今人所知的其他东西（参阅附录十四）。不过，只要人在对时代的一味否定中游游荡荡，那么，他就绝不能去经验和思考这种拒绝让人知道的东西。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混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并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性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而已。


  惟有在创造性的追问和那种出自真正的沉思的力量的构形中，人才会知道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亦即才会把它保存于其真理之中。真正的沉思把未来的人投入那个“区间”（Zwischen）中，在其中，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参阅附录十五）。荷尔德林知道了这一点。在一首题为《致德国人》的诗的结尾处，荷尔德林唱道：


  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局促，


  我们观看和计算我们的年岁之数，


  但诸民族的年岁，


  莫非有一只凡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们？


  倘若你的灵魂在渴望中颤动


  超越于自己的时光之上，悲哀地


  你于是逗留在寒冷的海滨


  在你的所有中，而从不认识它们。


  
附　录


  


  （一）这样一种沉思既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必然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怕仅仅承受的。相反，无沉思状态却普遍地属于实行和推动活动的某些特定阶段。不过，沉思之追问绝不会沦于无根据和无疑问之境，因为这种追问先行追问着存在。对于沉思而言，存在始终是最值得追问的东西。沉思在存在那里遭遇到极端的抵抗，这种抵抗阻止着沉思，使之不能严肃对待进入其存在之光亮中的存在者。对现代之本质的沉思把思想和决断设置入这个时代的本真的本质力量的作用范围内。这些本真的本质力量如其作用的那样发挥作用，是任何日常的评价活动所不能触及的了。面对这些本质力量，只有一种对分解（Austrag）注111的准备，或者，却是一种向无历史性的逃遁。但在这里，举例说来，肯定技术，或者，出于一种无可比拟地更本质性的态度，把“整体动员”注112——如果它被认作现成的东西——绝对地设定起来，这样做，都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不断地先行根据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之真理来把握时代的本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同时也经验到那种最值得追问的东西，后者从根本上包含和约束着一种超越现成之物而进入未来的创造（Schaffen），并且使人的转变成为一种源出于存在本身的必然性。注113没有一个时代能被否定的裁决消除掉。这种否定只是把否定者抛出轨道。但是，为了在未来经受住考验，在其本质中并且借助于其本质之力量，现代要求一种沉思的源始性和作用范围；我们今天的人也许正对这种沉思做着某些准备，但我们绝不能先就掌握它。


  （二）“企业活动”一词在这里并无贬义。但由于研究在本质上是企业活动，所以，那种始终可能的“一味忙碌”的勤勉活动，注114同时也唤起一种最高现实性的假象，而研究工作的挖掘活动就是在这种现实牲背后完成的。当企业活动在方法中不再基于常新的筹划之实行而保持开放，而只是抛弃这种给定的筹划，甚至也不再证实它自己的不断累积的结果以及对结果的清算，而是一味地追逐这种结果和计算，这时候，企业活动就成为“一味忙碌”了。这种“一味忙碌”无论何时都必须被制止，而这恰恰是因为研究在本质上乃是企业活动。如若人们只是在安静优雅的博学中寻找科学的科学因素，那么无疑地，看起来仿佛对企业活动的拒绝也就意味着对研究之企业活动特性的否定。确实，研究愈纯粹地成为企业活动，并因而登上其业绩的适当水平，则研究中的勤勉忙碌特性的危险就愈持久地增长。最后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在那里“企业活动”与“一味忙碌”之间的区别不光成为不可认识的，而且也成为不现实的了。正是这种处于自明之物的平均中的对本质与非本质的协调，使得作为科学形态的研究能够持久，从而根本上使现代能够持久。但是，研究从何处获得对那种在其企业活动范围内的“一味忙碌”的抗衡力量呢？


  （三）出版事业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的根据不仅在于：出版商（也许通过书业的途径）对于公众的需求有着更好的了解，或者，他们比作者们更能掌握行情。不如说，从出版商通过预订的有限的图书和著作的发行，如何必然把世界带入公众的图像之中并且把世界确定在公众状态中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特有的工作有着一种有计划的、自行设立的运行方式。文集、套书、著作系列和袖珍版的风行，已经是这种出版工作的一个结果；这种工作又是与研究者的意图相切合的，因为研究者通过丛书和文集不但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成就名声，而且即刻可以在更广大的公众那里获得轰动效果。


  （四）从历史上看，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尽管有其新的开端，但还是活动在同一个问题中：存在者是什么？（Was ist das Seiende?）这个问题并没有以这种套式出现在笛卡尔的《沉思》中；但这一点仅能证明，对这个问题的变换了的回答是如何从根本上早已规定了基本立场。笛卡尔对存在者和真理的解释工作首先为一种知识学或知识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创造了前提条件。惟有通过笛卡尔，实在论才能够去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才能去拯救那个自在存在者。


  在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思想中得到完成的对笛卡尔基本立场的本质性改变，绝没有克服后者的基本立场。这些改变才只是展示出笛卡尔基本立场的形而上学作用范围，并为19世纪这个还是现代以来最黑暗的世纪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些改变间接地把笛卡尔的基本立场固定在某个形式中，通过这个形式，这些改变本身几乎是不可识别的，但并不因此更少具有现实性。相反地，纯粹的笛卡尔—经院哲学及其唯理论已经丧失了任何力量，无能于对现代起进一步的构成作用。从笛卡尔开始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过程。但因为这样一种完成又只有作为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所以现代思想才具有了它自身的伟大。


  笛卡尔把人解释为Subjectum［一般主体］，从而为后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类学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条件。随着人类学的涌现，笛卡尔欢庆他的最大胜利。通过人类学，形而上学便开始过渡到那种对所有哲学的简单终止和取消的过程之中。狄尔泰否定形而上学，根本上已不再理解形而上学的问题，面对形而上学的逻辑一筹莫展；这乃是狄尔泰的人类学基本立场的内在结果。他的“哲学的哲学”乃是一种对哲学所做的人类学上的取消工作的凸出形式，而不是一种对哲学的克服。因此，任何一种人类学——它随心所欲地利用以往的哲学，却又把后者宣布为多余的哲学——也有其优越之处，那就是：它清楚地看到了那种随着对人类学的肯定所需要的东西。由此，精神状况便获得了某种廓清，而同时，对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哲学之类的荒谬产物的艰辛制作只会造成混乱。世界观虽然需要并且利用哲学的博学，但它不需要任何一种哲学，因为它作为世界观已经接受了某种特有的对存在者的解说和构形。但无疑地，人类学也不能做某件事情。人类学不能克服笛卡尔，甚至也不能反抗笛卡尔；因为，结果又如何会与它立身其上的基础作斗争呢？


  要克服笛卡尔，只有通过克服他本人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只有通过克服现代的、同时亦即西方的形而上学。但在这里，“克服”却意味着：对意义问题的原始追问，亦即对筹划领域问题的原始追问，从而也是对存在之真理（Wahrheit des Seins）问题的原始追问——而存在之真理问题同时揭示自身为真理之存在（Sein der Wahrheit）问题。


  （五）正如我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阐发的那样，世界概念只有在“此之在”（Da-sein）的问题的视界内才能得到理解；而“此之在”的问题又始终被嵌入存在之意义（而非存在者之意义）的基本问题之中了。


  （六）图像（Bild）的本质包含有共处（Zusammenstand）、体系（System）。但体系并不是指对被给予之物的人工的、外在的编分和编排，而是在被表象之物本身中结构统一体，一个出于对存在者之对象性的筹划而自行展开的结构统一性。在中世纪是不可能有一种体系的，因为在那里，只一有符合（Entsprechungen）之秩序才是本质性的，而且是在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和被预定为上帝的创造的存在者的秩序。对希腊人来说，体系就更为格格不入了，尽管人们在现代——但完全错误地——在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研究中的企业活动是某种对体系的构造和设立；同时，这种体系在交互关系中也规定着这种设立。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就有体系起着支配作用，而且不只是在思想中起支配作用。但是，在体系占支配地位之处，也总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它有可能向那种仅仅被制作和堆砌起来的体系的外在性蜕变。当筹划的原始力量付诸阙如之际，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的本身各各相异的体系的惟一性尚未为人们所把握。这些思想家的体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并不像笛卡尔的体系那样，是从作为ego［自我］和substantia finita［有限实体］的主体出发来展开自身的，相反地，它们或者像莱布尼茨那样从单子出发，或者像康德那样从先验的、植根于想象力的有限理性之本质出发，或者像费希特那样从无限的自我（lch）出发，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作为绝对知识的精神出发，或者像谢林那样从自由——作为任何一个其本身通过对根据与实存的区分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的必然性——出发，来展开自身。


  对于现代的存在者解释来说，与体系同样本质性的乃是对价值的表象。惟当存在者成为表象（Vor-stellen）之对象之际，存在者才以某种方式丧失了存在。这种丧失是十分不清晰和不确实地被追踪到的，并且相应地很快就得到了弥补，因为人们赋予对象和如此这般得到解释的存在者以一种价值，并根本上以价值为尺度来衡量存在者，使价值本身成为一切行为和活动的目标。由于一切行为和活动被理解为文化，价值便成为文化价值，进而，文化价值竟成为对一种为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确证服务的创造（Schaffen）的最高目标的表达。由此出发，仅只还有一步之遥，就可以把价值本身变成自在之对象了。价值是对那种在作为图像的世界中的表象着的自身设立活动的需求目标的对象化。价值似乎表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与价值的关联地位中才推动了最富价值的东西本身，但价值恰恰是对变得平淡无奇、毫无隐秘的存在者之对象状态的微弱无力的蒙蔽。无人为纯粹价值而献身。为了揭示19世纪的本质，人们注意到了赫尔曼·洛采注115独特的中间地位。洛采重新解释了柏拉图的价值观念，同时以《微观世界》为标题进行了“一种人类学的尝试”（1856年）；这种人类学依然基于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而接近于后者的思维方式的高贵和纯朴，却也向实证论开启了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尼采的思想始终被禁囿于价值观中，所以，他必然要以一种逆转方式，把他的根本思想表达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摆脱价值观念来理解尼采的思想，我们才能达到一个立足点，由此立足点出发，形而上学最后一位思想家的著作才成为一项追问任务，而作为我们的历史的必然性，尼采对瓦格纳的敌对态度才成为可理解的了。


  （七）符合（Entsprechung），被思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特征的符合，先行标画出那些完全确定的可能性和方式，即这一在存在者之内的存在的真理设置入作品的可能性和方式。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和这个时代的无世界图像状态乃是一体的。


  （八）可是，大约在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个智者不是早就大胆地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吗？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听起来难道不像笛卡尔说的话么？尤其是，难道柏拉图不是把存在者之存在把捉为被直观到的东西，即ἰδέα［相］么？难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存在者本身的关联不是θεωρία，即纯粹观看（Schauen）么？不过，普罗泰戈拉的这个智者派哲学命题并非主观主义，正如笛卡尔也不可能仅仅对古希腊思想作了一种颠倒。诚然，通过柏拉图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追问，实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但始终还保持在希腊关于存在者的基本经验范围内的对存在者和人的解释的转变。恰恰是作为对智者哲学的斗争因而处于与智者哲学的依赖关系中，这种转变了的解释才成为如此决定性的，以致于它成了希腊思想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同时间接地为现代准备了可能性。因此之故，后来，不只在中世纪，而且贯穿现代直至今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能够被看作地地道道的希腊思想，而所有前柏拉图的思想只是被看作对柏拉图的一个准备。由于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认为希腊精神贯穿于现代的人文主义解释中，所以，我们始终未曾以让存在保持其独一性和奇异性的方式，去沉思向古代希腊开启自身的存在。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曰：πάντων χρημάτων μέτρον ἐστίν ἂνθρωπος,τῶν μὲν ὄντων ὡς ἔστι ῖῶν δἐ μὴ ὄντων ὡς οὐκ ἔστιν（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


  “（各个）人是万物（即在人的使用和需要中，因而始终在人周围的物，即χρήματα χρῆσθαι）的尺度，是在场者如其在场那样在场的尺度，也是不在场者不在场的尺度”。注116在这里，其存在有待决断的存在者被理解为在人的周围自发地于此领域中在场的东西。但人是谁呢？对此，柏拉图在同一段文字中给出了答复，他让苏格拉底这样说道：Οὐκοῦν οὔτω πως λέγει，ὡς οἷα πὲν ἓκαστα ἐμοὶ φαίνεται τοιαῦτα πἑν ἔστιν ἐμοί οἷα δὲ σοὶ，τοιαῦτα δὲ αὐ σοί ἄνθρωοπς δὲ σύ τε καὶ ἐγώ；“他（普罗泰戈拉）不是领会了下面这一点么？作为当下某物向我显示出来的，对我来说（也）就是具有这种外观的某物；而作为某物向你显示出来的，对你来说又是具有那种外观的某物？而你和我一样，都是人”。注117


  可见，在这里，人是当下具体的人（我、你、他和她）。这个ἐγώ［我］可以与笛卡尔的我思（ego cogito）相合吗？绝不能。因为，同样必然地规定着普罗泰戈拉和笛卡尔的两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一切本质性因素，是各各不同的。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性因素包括：


  一、人之为人的方式和样式，亦即人之为其自身的方式和样式；自身性（Selbstheit）的本质方式，这种自身性绝不与自我性（Ichheit）相等同，而是根据与存在本身的关联而得到规定的；


  二、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解释（Wesensauslegung）；


  三、对真理的本质筹划（Wesensentwurf）；


  四、人据以在有些地方成为尺度的那种意义（Sinn）。


  在上述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诸本质要素中，无论哪一个要素都不能与其他要素分离开来而得到理解。每一个要素都已经表明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整体。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恰恰是这四种要素先行包含和构成了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本身，这是一个不再能够根据形而上学和通过形而上学来加以追问和回答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一个根据形而上学之克服来谈论的问题了。


  诚然，对普罗泰戈拉来说，存在者始终关涉于作为ἐγώ［我］的人。但是这种与自我的关联具有何种特性呢？ἐγώ［我］逗留于无蔽领域的范围内，无蔽领域被分派给向来作为这个范围的ἐγώ［我］了。于是，它觉知着作为存在者的在此范围内在场的一切东西。对在场者的觉知植根于这种在无蔽状态之范围内的逗留。通过在在场者那里的逗留，才有（ist）自我对于在场者的归属关系。这一对敞开的在场者的归属用界线把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区划开来。从这些界线中，人获得并且保持着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尺度。由于人局限于当下无蔽领域，人才接受一种尺度，此尺度一向把某个自身（Selbst）限定于此或彼。人并非从某个孤立的自我性（lchheit）出发来设立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都必须服从的尺度。具有希腊式的与存在者及其无蔽状态的基本关系的那个人是μέτρον（即尺度），因为他采纳了那种向着以自我方式被限定的无蔽状态之范围的限制（Mäßigung），并因之承认存在者之遮蔽状态和关于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的不可决断性，类似地也承认关于本质现身之物的外观的不可决断性。所以，普罗泰戈拉说（参看第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普罗泰戈拉B.4）：περὶ μὲν θεῶν οὐκ ἔχω εἰδνέαι,οὔθ'ὼς εἰσίν,οὔθ'ὼς,οὑκ εἰσίν οὔθ ὁποῖοί τινες ίδέαν“至于神，我确实不能知道什么（以希腊方式来讲：“看见”某物），既不知道它们存在，也不知道它们不存在，更不知道它们如何以其外观（即ίδέα［相］）存在。”　


  πολλά γὰρ τὰ κωλύοντα εἰδέναι,ἥ τ'ἀδηλότης καὶ βραχὺς ὢν ό βίος τοῦ ἀνθρώπον。“因为阻碍着人们去觉知存在者本身的事情有很多种：例如，存在者的非敞开状态（遮蔽状态），以及人寿的短促。”注118


  我们满可以惊奇于苏格拉底针对普罗泰戈拉的这一番深思熟虑而就后者所说的话（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b）：εἰκός μέντοι σοφόν ἄνδαρ μὴ ληρεῖν。“可以猜想，他（普罗泰戈拉）作为一个沉思的人（在他关于人是μέρτον［尺度］的命题中）是不会随便瞎吹八道的。”


  普罗泰戈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仅只是对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基本立场的一个制限，而这种制限亦即一种保持。智者派哲学惟有在智慧σοφία［智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亦即在希腊对作为在场之存在和对作为无蔽之真理的解释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这种无蔽本身始终是一种对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场者就是从无蔽状态那里，在场是从无蔽领域本身那里得到规定的。但笛卡尔离开希腊思想的开端有多远呢？这种对人的解释——它把人表象为主体（Subjekt）——是如何与希腊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在Subjectum［一般主体］这个概念中，还回响着那种以已经变得不可认识和毋庸置疑的在场（也即持续地摆在眼前的东西）的形式出现的为希腊人所经验到的存在之本质，亦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之ὑποκεῖσθαι［建基］，所以从中还能看出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转变的本质。


  通过对在场者的觉知而保持那个当下始终受限定的无蔽状态之范围（人之为μέτρον［尺度］），这是一回事情。而通过对人人可得的并且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表象之物的计算而进入到可能的对象化的无限制领域之中，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在希腊智者派哲学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种主观主义，因为在那里，人不可能是一般主体。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一般主体，是因为在那里，存在乃是在场，真理乃是无蔽状态。


  在无蔽状态中发生着φαντασία［呈现］，即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显现，对本身向着显现者在场的人而言的一种显现。但作为表象着的主体，人进行想象活动，也就是说，人活动在imaginatio［想象］之中，因为他的表象活动把存在者构想（einbilden）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中。


  （九）存在者如何竟能以突出的方式展现为一般主体，从而主体因素得以达到了统治地位？因为直到笛卡尔，甚至在笛卡尔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就其是某个存在者而言——还是一个sub-jectum［一般主体］，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也即某个从自身而来摆在眼前的东西，它作为本身同时奠基了它持续的固有特性和变幻不居的状态。一个在本质性方面无条件的、因而别具一格的Sub-jectum［一般主体］（作为一个具有奠基作用的基础）的优先地位，源出于人对某个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m veri tatis（自足的、不可动摇的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的基础）的要求。这种要求为何并且如何达到其决定性的权能和作用呢？这种要求源自那种人的解放，在此解放中，人挣脱了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和教会学说的束缚，而成为那种以自身为准绳的立法者。藉着这种解放，自由——亦即受某种义务的束缚——的本质，被重新设定起来。但因为按照这种自由，自我解放的人本身设定义务，所以这种义务从此以后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规定。这种义务可以是人的理性及其法则，或者是根据这种理性而被设立起来、并且对象性地被安排的存在者，或者是那种尚未被安排的、只有通过对象化活动才能加以掌握的、要求在某个时代得到控制的混沌（Chaos）。



  可是，这种解放并不知道自己始终还没有摆脱那种肯定和保证了人的灵魂的得救的启示真理的束缚。因此，这种摆脱了天启式得救确定性（Heilsgewißheit）的解放，本身必然是一种走向某种确定性（Gewißheit）的解放；而在后一种确定性中，人为自己确保了真实——作为对他自己的知识（Wissen）的意识。这只有通过自我解放的人自己对可知之物的确定性的保证才是可能的。但这样一回事情得以发生，只是由于人从自身出发并且为了自身，确定了对他来说什么是可知的，知识和对意识的确证（即确定性）意味着什么。于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成为：为人的解放——走向作为自身确定的自我规定的自由的解放——创造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但本身必然不是一个确定的基础，而且，由于禁阻了来自其他区域的任何尺度，它同时必然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所要求的自由的本质通过这个基础而被设定为自我确定性了。不过，一切由其本身确定的东西同时也必须保证那个存在者为确定的——对此存在者来说，这样一种知识必定是确定的，通过这种存在者，一切可知之物必定获得了保证。fundamentum［基础］，那种自由的基础，为自由奠立基础者，即一般主体，必定是一个满足上述本质要求的确定之物。一个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别具一格的一般主体就成为必然的了。这一构成基础和赋予基础的确定之物是何种东西呢？是ego 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确定之物是一个命题，它宣称：与人的思维同时相随（共同地和同样持续着），人本身无可置疑地也一道在场着，现在也就是说，一道被给予自身。思维即表象（vor-stellen），是与被表象者——即作为perceptio［知觉］的idea［观念］——的表象关系。


  表象在此意谓：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stellen）到面前来，并把被摆置者确证为某个被摆置者。这种确证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的。表象不再是对在场者的觉知（Vernehmen），这种觉知本身就归属于在场者之无蔽状态，而且是作为一种特有的在场归属于无蔽的在场者。表象不再是“为……自行解蔽”，而是“对……的把捉和掌握”。注119在表象中，并非在场者起着支配作用，而是进攻（Angriff）占着上风。现在，按照那种新的自由，表象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象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Gegen-ständige）。表象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注120由此，表象把万物纠集于如此这般的对象的统一体中。表象乃是coagitatio［心灵活动］。


  与某物的任何关系，诸如意欲、采取立场、感知等等，自始就是表象，是被人们译为“思想”的cogitans。因此，笛卡尔才能用一个起初令人诧异的名称cogtatio来命名voluntas［意志］和affectus［情感］的一切方式，即全部actiones［行为］和passiones［感觉］。在ego cogito sum［我思我在］中，cogitare就是在这一本质性的和新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一般主体，即基础确定性，是表象着的人的无论何时都得到确证的与被表象的人或非人的存在者（即对象）的共同被表象状态。基础确定性乃是无可置疑地无论何时都可表象的和被表象的me cogitare= me esse［我思=我在］。这乃是自我确证的表象之一切计算活动的基本等式。在这种基础确定性中，人确信：作为一切表象活动的表象者，从而作为一切被表象状态以及任何确定性和真理的领域，他得到确证了，现在也即说，他存在（ist）了。惟因为人以此方式在基础确定性——即me cogitare= me esse［我思=我在］的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m［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础］——中必然地被一道表象出来了，只是因为向自己解放自身的人必然地归属于这种自由的一般主体，惟因此，人才可能（而且必然是这种人本身）成为别具一格的存在者，成为一个Subjectum［一般主体］，后者从原初真实的（即确定的）存在者方面来看在所有Subjecta［一般主体］中具有优先地位。在确定性之基本等式中，进而在真正的一般主体中，道出了ego［自我］；这并不意味着，人现在是从自我和利己方面被规定的。它只是说：成为主体，现在成了作为思维着和表象着的生灵的人的特性。人的自我效力于这个一般主体。在这个Subjectum［一般主体］中建基的确定性本身虽然是主体的（subjektiv），即是在一般主体的本质中发挥作用的，但它并非利己的（egoistisch）。确定性对任何一个作为本身亦即作为一般主体的自我来说都是约束性的。同时，所有通过表象的对象化而被确定为可靠的、并从而被确定为存在着的东西，是对任何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种对象化，后者同时始终是关于什么可被看作对象这样一回事情的决定。对可能的对象化之领域以及有关这种对象化的决定权的无条件失范（Entschränkung），乃属于Subjectum［一般主体］之主体性的本质和作为主体（Subjekt）的人的本质。注121


  现在我们也就弄清楚了：在何种意义上，人作为主体想要成为并且必定成为存在者（亦即客体、对象）的尺度和中心。现在，人不再是那种对觉知的限制（Mässigung）意义上的μέτρον［尺度］了；这种对觉知的限制是把觉知限制于在场者——每个人始终趋向它而在场——的无蔽状态的当下具体范围。作为一般主体，人乃是ego［自我］的co-agitatio［心灵活动］。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自由作为一般主体的自由是新的。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向着新自由的人的解放被带向其基础即一般主体那里。现代人的解放并非才始于“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也不只是一种被补交给这种自由、因而从外部被添造到这种自由上的形而上学，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co-agitatio［心灵活动］中，表象把一切对象事物聚集到被表象状态的“共同”之中。现在，cogitare［思维］的ego［自我］在被表象状态的自我确证着的“共处”中，亦即在con-scientia［意识］中，获得了其本质。con-scientia［意识］是对在由人保存下来的被表象状态范围中的对象——与表象着的人一道——的共同摆置。一切在场者从被表象状态中获得了其在场状态（Anwesenheit）的意义和方式，也即在repraesentatio中的在场（Praesenz）的意义。作为coagitatio［心灵活动］的一般主体，ego［自我］的con-scientia［意识］乃是以此方式别具一格的主体的主体性，规定着存在者之存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根据被规定为conscientia［意识］的主体性，对Subjectum［一般主体］的存在学作了先行描述。人成了一般主体。因此，人能够按照他对自身的理解和意愿来规定和实现主体性的本质。作为启蒙时代的理性动物，人并不比那个人——他把自己理解为民族，意欲成为民众，作为种族培育自身，最后赋予自身以地球的主人的权能——更少是主体。在所有这些主体性的基本立场中，某种不同的自我性（Ichheit）和利己主义也才是可能的，因为人始终被规定为我和你，我们和你们了。主观的利己主义——它多半不知道自我预先已经被规定为主体了——可以通过把“自我”嵌入“我们”之中来加以消除。由此，主体性只是获得了权力。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人不能凭自力离弃其现代本质的这一命运，或者用一个绝对命令中断这一命运。但是，人能够在先行思考之际来深思一点，即：人类的主体存在一向不曾是、将来也绝不会是历史性的人的开端性本质的惟一可能性。一片遮蔽着的土地上空的一朵变幻不定的阴云，这乃是一种阴暗过程，它把那种由基督教的救恩确定性提供出来的真理——作为主体性之确定性的真理——笼罩在一个始终不为主体性所经验的本有事件（Ereignis）之上。


  （十）人类学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解释，它根本上已经知道人是什么，因而从来就不能追问人是谁。因为随着这一问题，它势必要承认自己受到了动摇并被克服了。如何能够指望人类学做到这一点呢？所到之处，人类学所要做的却仅仅是专门对主体的自我确信做事后追补的确证而已。


  （十一）因为现在，自我完成的现代的本质正在融合而进入不言自明的东西之中。惟当这种不言自明的东西通过世界观而得到了确证之际，适合于一种原始的存在之疑问的可能温床才能成长起来；这种存在之疑问开启出一个领地，由此得以决定存在是否依然能够胜任一个上帝，存在之真理的本质是否更原初地要求着人的本质。惟在现代之完成达到其特有的伟大性的毫无顾忌的地步之际，也才为未来的历史做了准备。


  （十二）美国主义是某种欧洲的东西。它是那种尚未得到理解的庞大之物的变种；这种庞大之物尚未被释放出来，甚至根本还不是从完全的和被聚集起来的现代之形而上学本质中生长出来的。实用主义对美国主义的美国式阐释始终还处于形而上学领域之外。


  （十三）日常流行的意见只在阴影中看到光的缺失——如果不说是光的完全否定的话。但实际上，阴影乃是光的隐蔽的闪现的证明，这种证明虽然是不透明的，却是可敞开的。按照这个阴影概念，我们把不可计算之物经验为那种东西，它游离于表象，但在存在者中是赫然敞开的并且显示着隐蔽的存在。


  （十四）但是，如果拒绝本身必定成为最高的和最强烈的对存在的揭示活动，那么情形又会如何呢？从形而上学出发来理解（也即从存在问题出发，以“什么是存在者？”这种形式来发问），存在的隐蔽本质，即拒绝，首先揭示自身为绝对不存在者，也即无（Nichts）。不过，作为存在者的虚无因素（das Nichthafte），无乃是纯粹否定（das bloß Nichtige）的最激烈的对立面。无从来不是一无所有，它同样也不是某个对象意义上的某物；无乃是存在本身——当人已然克服了作为主体的自身，也即当人不再把存在者表象为客体之际，人就被转让给存在之真理了。注122


  （十五）这一敞开的“区间”就是此之在，而此之在这个词是在存在之解蔽和遮蔽的绽出领域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的。注123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注124


  


  《意识经验的科学》是黑格尔1807年在出版他的《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时所用的标题。加重点号的“经验”一词位于另外两个名词中间。“经验”所说的就是“现象学”之所是。黑格尔用这种强调的方式来使用“经验”一词，其用意何在呢？在就“科学的体系”所作的序言之后有一段文字，乃是这部著作的导论，这个导论回答了我们上面的问题。在原版中，这个导论的原文如下：注125


  （一）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样一种想法或考察，显然是有理由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的种类可以比别的种类更适宜于达到我们的终极目的，而因此就有可能在它们中间作出错误的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既然认识是一种属于一定种类具有一定范围的能力，那么对于它的性质和界限如果不加以比较确定的规定，则通过它而掌握到的，就可能是些错误的乌云而不是真理的青天。这种想法甚至于一定变成为一种信念，相信通过认识来替意识获取那种自在存在着的东西这一整个办法就其概念来说是自相矛盾的，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因为如果认识是我们占有绝对本质所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使用一种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变化的。再或者说，如果认识不是我们活动所用的工具，而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事物也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的目的相反的东西出来；或者毋宁可以说，我们使用手段来达取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不错，这种不利的情况，似乎可以通过我们对工具的作用的认识而得到补救，因为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因为，如果我们用工具将某一个东西加以改造，然后又把工具所作的改变从这个改变了的东西那里予以取消，那么这个东西——在这里是指绝对——对我们来说就不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麻烦以前的样子。或者，如果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发生什么改变，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那么绝对假如不是自在自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它就一定要嘲笑这样的一种诡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就是一种诡计。为什么呢？因为认识通过它的多方面的辛勤努力，装出一副神情，令人觉得它的努力完全不是仅仅去产生直接的、因而毫不费力的关系而已。再或者，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折射从结果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是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我们的岂不只还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


  （二）同时，如果说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是对那种完全无此种顾虑而直接开始工作并实际进行认识的科学所采取的一种不信任，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不信任，即是说为什么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不已经就是一种错误？事实上这种顾虑乃是把某些东西，真正地说，是把很多东西，假定为真理，并以此为根据，产生许多考虑，得出许多推论，而这样被假定的东西，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理，倒是应该先行审查的。更确切地说，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


  （三）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当然可以作出这种区别，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把握别种真理。但是，我们终究要看到，发表这样议论的人都是由于他们作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区别，认为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像绝对、认识这样的词汇，它们都假定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正是现在才应该去努力获取的。


  （四）我们根本不必去操心考虑，像这样的一些把认识当作一种用以把握绝对的工具或我们赖以窥见真理的媒介物等无用的观念和说法（可以说一切关于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认识和关于与认识不相关联的绝对的观念，都归结于工具和媒介物等关系上）；我们也完全无须去注意那些借口，它们都是没有能力从事于科学的人从假定这样一些关系中所找到的借口，借以逃避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同时还借以装出一副严肃认真和奋勉努力的样子；同样地，我们也用不着费心替这一切一切去寻找答案，因为它们都是会被当作偶然的和任意的概念而抛弃掉的，而且甚至于使用这些字眼，如绝对、认识、客观与主观，以及其他无数的、被假定大家都已熟知其意义的那些字眼，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因为，佯言它们的意义已为众所周知以及每个人本身都具有关于它们的概念等等，这似乎毋宁只是一种计谋，想逃避其主要任务，即是说，想借以免除提供这种概念的任务。其实，与此相反，另外的一种工作倒应该说是更有理由予以免除，即，我们大可不必去注意那些足以根本否定科学的观念和说法，因为这些观念和说法只构成一种空的知识现象，当科学出现时，空的知识现象就会立即消逝的。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还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的和展开了的科学自身。所以无论我们鉴于科学与另外一种知识并列在一起从而把科学也想象为现象，或者把那另外一种不真实的知识称之为科学的现象，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科学毕竟必须摆脱这种现象；而它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转过来面对着这种现象。因为，科学要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知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不值等等；也不能全凭揣想，说在这种不真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较好知识的朕兆。如果只作断言，那么科学等于声明它自己的价值与力量全在于它的存在，但不真的知识恰恰也是诉诸它的存在而断言科学在它看来一文不值的；一个赤裸的枯燥的断言，只能跟另一个断言具有完全一样多的价值而已。我们说科学更不能凭借对一种较好知识的揣想，认定它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而又是在这里指示着真实的科学，乃是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从一方面说，科学又同样诉之于一种赤裸的存在了，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之诉诸它自身，并不是它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自身，而毋宁是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的，即它的一种坏的存在方式，它的现象。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应该将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


  （五）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那种在其独有的形态里发展运动着的自由的科学；而从这个观点上看，这种陈述毋宁可以被视为向真知识发展中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验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


  （六）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但由于它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概念的现实化对它而言就毋宁成了它自身的毁灭；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因此，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不是通常的所谓怀疑；通常的怀疑乃是对某种假定的真理的动摇，在动摇之后，怀疑重新消失而原来的真理重新出现，于是终于事情又恢复到怀疑以前的样子。相反地，这里的这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因此，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不是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决心在科学里不因权威而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遵从自己的确信，或者说得更好些，决心亲自产生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上述的决心把这个发展形成的过程以决心的简单方式呈现出来，当作是直接已经完结了和实现了的东西；但是，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相反，这条怀疑的道路乃是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遵从自己的确信，诚然要比听从别人的权威高强些，但从出于权威的意见转变为出于自信的意见，意见的来源虽有转变，并不必然地就使意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并不一定就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真理。如果我们执着于意见和成见的系统，那么究竟这样意见来自别人的权威或是来自自己的信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惟一的差别是后一种方式下的意见更多一种虚浮的性质罢了。相反地，只有对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都加以怀疑，只有通过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才能善于识别真理，因为它已不复寄望于所谓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不管它们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至于径直地就想去识别和审查的那种意识，由于它本身还充满和纠缠着这些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事实上就没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


  （七）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由于它们之间有依序前进的必然性和互相关联的必然性，将自己发展出完整的形式体系来。为了便于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一般地指出：把不真实的意识就其为不真实的东西而加以陈述，这并不纯然是一种否定的运动。一般地说，自然的意识对这种陈述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片面的见解；而一种知识，如果它以这种片面性为本质，它就是不完全的意识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意识投身于形成发展的过程，并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因为这种片面的见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永远只见到结果是纯粹的虚无，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是特定的虚无，它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定）。但事实上，如果虚无是对结果之所自出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终止于虚无或空虚的抽象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不能超越这抽象性而继续前进的；它必须等待着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东西显现出来，以便它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相反，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进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


  （八）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目标就是知识不需要再超越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和概念符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念的那个地方。趋向这个目标的发展进程，因而也就是前进无已、不可遏止的，不以目标以前的任何过站而满足的。凡只局限于度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的东西，就不能够由它自己来超越它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但它会被另外一种力量迫使它超出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就是它的死亡。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直接就是对于界限的超越，而且由于这个界限属于它自身，所以它就是对它自身的超越；有了个别的存在，也就同时在意识里有了彼岸，即使这种彼岸只是并存于界限的旁边，像在空间直观里那样。因此，意识感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这种暴力，一定要败坏它整个的有限满足。当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的：首先，尽管它想安居于无思无虑的懒惰中，它的思想却在干犯着这种无思无虑，它的心神不宁却在扰乱着这种懒散；其次，尽管它把自己巩固起来，成了一种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它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言都是好的，但有这样的确信的意识也同样地感受暴力，它感受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因为理性正是认为某个东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它只是一个类属。或者再换一方面说，害怕真理的意识也很可能躲在一个幌子下面自欺欺人，认为害怕真理毕竟还比任何自己杜撰出来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思想要聪明些；而其挂在外面的幌子则仿佛在说，正是由于有了对真理的热烈渴求，才使它自己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到别的真理，而只能找到虚浮的意识所取得的真理；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这种虚浮，乃是一种满足，必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的存在。


  （九）关于进程的方式和必然性，我们暂时一般地谈了这些，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系统陈述的方法，可能也有些用处。这种陈述，既然被想象为科学对待现象知识的一种行动和对认识的实在的一种考虑和审查，那么不先作一种假定，不先设立尺度以为根据，显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审核考查就在于使用某种已被承认了的尺度，就在于产生被考查的东西与尺度之间的相等或不相等以决定其对与不对；因而一般地说，尺度，以及科学也一样，如果科学是尺度的话，在进行考查时是被当作本质或自在物而承认了的。但是在这里，科学刚才出现，所以无论是科学自身，或者任何其他的尺度，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是本质或自在的东西；而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审查就显然不可能进行。


  （十）这是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在意识里知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和真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因为，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开来而同时又与它相关联着的；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就是，有某种为意识的东西；而这种关联或某种东西的为一个意识的存在，这个特定的方面，就是知识。但是我们把自在的存在跟这种为一个他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同样地，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的存在也跟它区别开来并且被设定为也是存在于这种关联之外的；这个自在的存在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真理。至于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呈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而它们对我们的呈现，则正是像我们方才说过的那样。


  （十一）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知识的真理，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知识的自在存在。可是在这种研究里，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本质或尺度就将存在于我们这里，而那种应该与尺度相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而予以决定的东西，就不是必然地要去承认这个尺度。


  （十二）但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分离和假定的现象，已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性而得到了克服。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因此，考察研究就成了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因为上面所作的那种区别并不超出于意识以外。意识在它自身就是为一个另外的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它一般说来在其自身就具有知识环节的规定性；同时，这另外的一个，对意识而言不仅是为它（意识）的，而且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也是自在的，即是说，也是真理环节。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而把本质或真理称为存在物或对象，那么所谓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概念是否符合于对象。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把作为对象的概念理解为对象，即是说，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那么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显而易见，这两个过程乃是一回事情。可是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他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要携带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要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我们的观念和思想：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十三）但是，就概念和对象、衡量的尺度和被衡量的东西都已现成存在于意识自身之内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我们的任何额外的行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比较它们和认真地考查它们；因此，同样就这一方面来看，既然意识自身考查自己，那么我们还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的袖手旁观了。因此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意识。既然两者都是为意识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符合于这个对象与否，乃是对这同一个意识而言的。诚然不错，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就只是像意识所认识它的那个样子，意识似乎不可能窥探到对象的不是为意识的那个本来面目或其自在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对象来考查它的知识。但是，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表明是有区别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为意识的存在。根据这个现成存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知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识的。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身就仅只是对它（意识）而言的自在。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的东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考查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考查。


  （十四）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刚才谈到的那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加明确地指出，以便我们能以一道新的光线照明下面的陈述的科学方面。意识知道某种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对象是本质或自在；但它也是为意识的自在；因此，在这种真理上就出现了双重意义。我们看到，意识现在有了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后者初看起来好像只是意识对其自身的反映，不是一种关于对象的表象，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对前一种对象的知识的表象。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而这样一来，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说，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一种对象的经验。


  （十五）在我们对经验过程的这个陈述里，有一个环节似乎使这里所说的经验与通常所理解的经验不尽一致。在这里，从第一种对象以及从这种对象的知识发展到另一种对象，即，发展到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象，其间的过渡被说成为：对第一种对象的知识，即，第一种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第二种对象。与此相反，通常所理解的情况则好像我们是从一种另外的对象上经验到我们的第一种对象的非真实性的，而这另外的一种对象，是我们偶然地从外面找到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我们所有的对象，只是那种对自在而自为的东西的单纯的把握。但按照上述的那种看法，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像这样来考察事物，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通过这种考察，意识所经历的经验系列，就变成一个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这种考察并不考察我们正在考察着的那种意识。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跟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情况，即是说，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变成一个空无所有，而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所包含着的真理。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成这样：由于当初作为对象而出现于意识之前的东西归结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种知识，并且由于自在变成了自在的一种为意识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因而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本质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就使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按照它们的必然性向前发展。不过，这种必然性，或者说，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暗示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因此，在意识的运动过程里就出现了一种环节，即自在的存在或为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为我们的（我们研究意识过程的人，知道它出现），而不是为意识的（意识并不知道它的出现），因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然而这种为我们出现的存在，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的形式，亦即它的纯粹的出现；所以就它是为意识的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的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就同时又是一种形成运动。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十六）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真理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真理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的；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实存的过程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从外表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即总跟为它（意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黑格尔】注126


  （一）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样一种想法或考察，显然是有理由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的种类可以比别的种类更适宜于达到我们的终极目的，而因此就有可能在它们中间作出错误的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既然认识是一种属于一定种类具有一定范围的能力，那么对于它的性质和界限如果不加以比较确定的规定，则通过它而掌握到的，就可能是些错误的乌云而不是真理的青天。这种想法甚至于一定变成为一种信念，相信通过认识来替意识获取那种自在存在着的东西这一整个办法就其概念来说是自相矛盾的，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因为如果认识是我们占有绝对本质所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使用一种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变化的。再或者说，如果认识不是我们活动所用的工具，而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事物也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的目的相反的东西出来；或者毋宁可以说，我们使用手段来达取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不错，这种不利的情况，似乎可以通过我们对工具的作用的认识而得到补救，因为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因为，如果我们用工具将某一个东西加以改造，然后又把工具所作的改变从这个改变了的东西那里予以取消，那么这个东西——在这里是指绝对——对我们来说就不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麻烦以前的样子。或者，如果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发生什么改变，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那么绝对假如不是自在自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它就一定要嘲笑这样的一种诡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就是一种诡计。为什么呢？因为认识通过它的多方面的辛勤努力，装出一副神情，令人觉得它的努力完全不是仅仅去产生直接的、因而毫不费力的关系而已。再或者，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折射从结果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是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我们的岂不只还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


  【海德格尔】


  第一节陈说哲学的实事。哲学“观照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并且（观照）在后者（即在场者）那里凭本性就已经居支配地位的东西”，θεωρεῖ τὸ ὂν ᾗ ὂν καὶ τἀ τούτῳ ὑπάρχοντα καθ' αὑτ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1003a21）。注127“居支配地位”关涉到那种在无蔽状态中达乎显露的东西。哲学观照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此种观照活动考察在场者。它力求达到在场者，以致把在场者仅仅看作这样一个在场者。哲学就在场者的样子来观察在场者。在这种观照活动的观看中并无深奥的思想。θεωρία［观照］乃是使一切认识冷静下来的过程。黑格尔以他的思想语言说：哲学乃“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同时，结果已经表明，真实存在者乃是以精神为其现实性的现实事物。而精神之本质则基于自我意识中。


  在其关于近代哲学史的讲演中（《黑格尔全集》，第15卷，第328页），黑格尔讲完弗兰西斯·培根和雅各布·波默之后接着说： “我们现在才真正讲到了新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本质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思维，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注128



  思维在它自己的思维对象无可动摇的确定性中寻求fundamentum absolutum［绝对基础］。哲学在其中有在家之感的那块陆地，乃是知识的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这块陆地只是逐步地得到征服和完全测量的。当绝对基础被思考为绝对本身时，人们便完全占有了这块陆地。对黑格尔来说，绝对就是精神：在无条件的自我认识的确定性中寓于自身而在场 的东西。这里，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具体知识就是关于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的绝对知识。



  但是，这种栖居在自我意识的陆地上的近代哲学，根据这块陆地的气候，要求自己预先确定它的原则。它要事先理解认识，才能绝对地认识。不知不觉中，认识在这里显现为一种手段，而对这一手段的正当使用又是认识所必需操心的。一方面需要在表象的不同方式中发现和挑选出惟一地适合于绝对认识的方式。这乃是笛卡尔所关心的。另一方面，是要测度出曾经被挑选出来的关于绝对的认识的本性和界限。这乃是康德所关心的。但是，一旦人们去操心作为一种掌握绝对的手段的认识，则必然产生一种信念，认为在与绝对的关系中，任何一种相对的手段始终是与绝对格格不入的，并必然不能对绝对发生作用。如果认识乃一种手段，那么，任何认识绝对的意愿就都成为一种荒谬的意图，无论在这里手段具有一种工具的特性，还是具有一种媒介物的特性。在前一情形中，我们作为活动者忙碌于作为工具的认识；在后一情形中，我们经受着作为媒介物的认识，通过这种媒介物，真理之光才能通达我们的心灵。



  我们或许还可以做些努力，把在对绝对的把握或者考核当中在绝对身上变化的东西和保持不变的东西区分开来，由此来考查手段，并通过这种考查来补救上述的这种弊端，即，手段恰恰没有起中介作用这种弊端。但如果我们排除手段所引起的变化，也即不使用手段，那么手段也就没有使我们获得未曾变化的绝对的剩余物。然而，从根本上看来，对手段的考查并不知道它所做的事情。这种考查必然鉴于认识对于绝对的合适性而在绝对那里来测度认识。它必须已经认识了这种绝对而且是认识了绝对本身，否则，所有关键的划界就都会落入空虚之中。此外还表明，这种考查关心对工具的探讨更甚于关心对绝对的认识。但如果说认识的目的依然是通过工具而更接近于绝对本身，那么这种意图势必要在绝对面前成为笑柄。如果认识自始就想千方百计地摆脱绝对与认识者的直接关系，以便事先澄清批判工作，那么，所有这些有关认识的批判性忙乱折腾又有何用呢？对工具的批判性考查并没有把绝对放在心上，而且反对它自身的更好的直接认识。但是绝对也没有嘲笑批判性努力；因为这样做，它就必然要与这种批判性努力分享一个假定，即，认识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即绝对还远离于认识，以致认识需要用力劳作才能捕捉到绝对。但这样的话，绝对就不是绝对了。



  可是，仅仅是附带地，并且是在一个从句当中，黑格尔道出了一点：“绝对本来就在并且愿意在我们近旁。”这种“在我们近旁”（παρουσία）本身就是真理之光即绝对自身向我们照射的方式。对绝对的认识处于真理之光的光线中，回复它，反射它，从而在其本质中就是这种光线本身，绝不是光线藉以穿越的纯粹媒介物。对绝对的认识要走的 第一步，就是径直获得和接受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亦即在我们近旁的绝对。这种“在我们近旁在场”（Bei-uns-an-wesen），即在场（Parusie），乃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本色。如果哲学作为对绝对的认识严肃地对待它作为这样一种认识的本质，那么它就已经是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表象着在其真理性中的现实本身。在第一节的开头和行文中，看来黑格尔似乎想响应那种自然表象对一种认识的考查的批判性要求。实际上，黑格尔的目的是要指出在我们近旁的在其在场中的绝对。借此，我们只是专门被引入我们已经在其中的与绝对的关系之中。黑格尔仿佛以这种方式放弃了近代哲学的所有批判性成就。难道他不是借此从根本上抛弃了一切考查，而主张回复到任意的断言和假定中吗？绝对不是。相反地，黑格 尔倒是要为考查做好准备。这种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就在于：我们要放弃关于认识的通常观念。但如果认识不是一种手段，那么考查的任务也不再可能是评价认识是否适宜于作一种中介。如果认识自始就不可能是一种手段，那么，也许考查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去发现认识的本性了。不但我们考查的对象，即认识，而且考查本身，都显示出一个不同的本质。



  【黑格尔】


  （二）同时，如果说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是对那种完全无此种顾虑而直接开始工作并实际进行认识的科学所采取的一种不信任，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不信任，即是说为什么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不已经就是一种错误？事实上这种顾虑乃是把某些东西，真正地说，是把很多东西，假定为真理，并以此为根据，产生许多考虑，得出许多推论，而这样被假定的东西，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理，倒是应该先行审查的。更确切地说，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


  【海德格尔】


  第二节触着了一种批判的核心，以往一切通过科学对认识所作的哲学批判都要经受这种批判。黑格尔在下面的所有段落中均不再使用“哲学”这个名称。他谈论科学。因为近代哲学此间已经进入了它的本质的完成过程中，这是由于近代哲学把它首次踏入的那块坚固陆地完全地占有了。这块陆地，着眼于表象及其所表象的东西来看，就是表象的自身确定性。完全地占有这块陆地，这意味着：去认识在其无条件的本质中的自我意识的自身确定性，并在这种作为一般认识的认识中存在（sein）。注129哲学现在就是自身确定性的认识之范围内的无条件的认识。哲学在这种认识本身中完全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哲学的全部本质通过对认识的无条件的自我认识而得以实现。哲学即是这种科学。科学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哲学是在其他现成的科学那里获得其榜样，并且把这种榜样完全地理想地实现出来。当“科学”这个名称在绝对形而上学范围内取代了“哲学”这个名称，那么，前者就在进行着无条件的自我认识的主体的自身确定性的本质中获得了它的含义。主体在此是真实地亦即确定地摆在眼前之物，是subiectum，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也就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当作在场者来认识的东西。哲学成了科学，因为哲学保持为哲学。哲学致力于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观照。但自莱布尼茨以降，存在者是如此这般地对思想显现出来，即每一个ens qua ens［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都是一个res cogitans［思维体］，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乃是主体。如此这般的主体存在，原因并不在于这个思维者的观点，而在于存在者之存在。当然，主体不是在热衷于自身的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主观因素。主体是在与客体的表象性关系中成其本质的。但是，作为这种关系，主体已经是与自身的表象性关系。表象通过向主体再现客体而把客体呈现出来；而在这种再现（Repräsentation）中，主体自身把自己呈现出来了。呈现（Präsentation）乃主体的自我意识意义上的认识的基本特性。注130呈现是在场（παρουσία）的一种本质方式。作为这种在场，呈现乃是具有主体特性的存在者之存在。作为以自身为条件的亦即无条件的自我认识，自身确定性乃是主体的存在状态（οὐσία）。主体的主体存在，即主体—客体关系，乃是主体的主体性。主体性存在于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中。以自我认识的方式，主体成就了其本质，结果，主体为了成为主体只是忙碌于这种成就，也即忙碌于认识。主体的主体性作为绝对的自身确定性就是“科学”。只要存在者以这种对认识的无条件的自我认识的方式存在，则存在者（τὸ ὄν）便作为存在者（ᾗ ὅν）而存在。因此之故，把这种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的表现，亦即哲学，本身就是科学了。


  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乃是绝对之绝对性。哲学是绝对认识。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意求绝对之意志，亦即意求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如此这般意求着，哲学意求去观照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有这番意求，哲学才意求其本质。哲学是科学。在这个命题中的“是”绝不意指，哲学本身包含着作为谓词的科学的规定性；而是意味着：哲学作为绝对认识而存在，而且只有这样，哲学才归属于绝对之绝对性中，并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绝对性。作为绝对认识的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绝不是因为它力求使它的方法精确化，使它的结果变得具有强制性，并从而把它自身与那种就本质和范围而言逊色于它的东西，即科学研究，作等闲视之。



  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在绝对地认识之际保持其工作。与以往的批判性分析对认识所提出的“顾虑”相同的“顾虑”，对哲学而言是格格不入的。黑格尔故意说“此种顾虑”。他并没有断言，科学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其活动而把考查当作耳边风。毋宁说，从关于绝对的认识来看，绝对认识比它一向能够成为以往的批判的可疑方式这回事情更值得思虑。对一种关于绝对的认识的通常的批判性顾虑虽然有犯错误的危险，但它只是在某种关系范围内才可能犯错误，这种关系已经不假思索地被先行假定为真实的关系，因为被看作某种手段的认识成了错误本身。害怕犯错误的顾虑表面看来是考查性的，本身其实是一种错误。何以如此呢？


  只要认识被看作某种手段（工具或者媒介物）——认识多久以来被看作手段，又何以被看作手段了呢？——那么认识就被视为某种在绝对和认识者之间自为地出现的东西。认识与绝对相分离，但同时也与运用认识的我们相分离。如此这般完全相互分离开来，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者站在另一边。但是站在一边的那个绝对是什么？站在无论哪一边的绝对是什么呢？无论如何，它不是绝对。


  但同时，分析批判把认识视为某种现实的东西，即使没有把它视为第一位的和决定性的现实。这种批判于是依据某种真理，也即，依据某种对它来说确定的东西，而这种确定的东西的确定性无疑还是与一切确定之物的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相分离的。这种在ego cogito［我思］意义上的ens creatum［受造物］，作为ens certum［确定之物］，它没有绝对也可以是确定的，进而必须像笛卡尔所做的那样，通过一种上帝之证明的隐蔽方式事后加以确证。批判性顾虑虽然意求获得某种绝对的东西，但它想在没有绝对的情况下蒙混过关。甚至当这种顾虑暂时把绝对取消于不可通达之境，并且在表面上尽可能地拔高这种绝对时，它似乎也是按照绝对来进行思考的。但是，这种徒劳地忧虑于对绝对的高估的批判，实际上贬低了绝对。它把绝对贬降为它的思虑和手段的限制之中。它试图把绝对逐出其在场，似乎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绝对的绝对性事后引入似的。貌似批判性的对过于仓促的错误的害怕乃是对已经逗留于此的那个真理的无批判的逃避。相反地，如果科学先行获得和专门接受了它自己的本质，那么，它就已经对自身做了考查。这种考查包含着一种认识，即是认识到，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处于绝对之在场中。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下面一节的陈述为依据的。


  【黑格尔】


  （三）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当然可以作出这种区别，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把握别种真理。但是，我们终究要看到，发表这样议论的人都是由于他们作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区别，认为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像绝对、认识这样的词汇，它们都假定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正是现在才应该去努力获取的。


  【海德格尔】


  第三节说：只有绝对是真的。只有真理是绝对的。这两个命题是不加论证地设立起来的。之所以没有对它们作出论证，是因为没有一种论证能达到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之所以没有一种论证能达到这两个命题的基础，是因为论证本身作为论证意图总是离开了这两个命题的基础。这两个命题是未经论证的，但并不是任意的，不是任意的断言。这两个命题是不可论证的。它们设定了首先为自身建基的东西。在这两个命题中，有那种自在自为地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的绝对之意志在说话。


  自从近代哲学踏入了它的坚固陆地之后，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便起着支配作用。真理是在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中被认识的东西。先前，真理被视为表象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它是表象的一个特性。但作为确定性，真理现在乃是表象本身，因为表象自身投向自身，并且把它自己确证为再现。被认识状态已经确证了它自己的认识，并且是面对自己在自身那里做这种确证的；它因而也已经从任何具体的关于对象的表象那里抽身而去。它不再维系于对象，以便在这种维系中拥有真理。认识脱离了与对象的关系。作为自身的投送者而进行自我认识的表象摆脱（absolvere）了那种要求，即在对对象的片面表象中寻找它的足够的可靠性。此种摆脱使这种表象得以持存，而且这样一来，这种表象便不再一味地沉湎于其对象。自身确定性的这种从对象性关系那里的自我摆脱乃是它的完成（Absolvenz）。这种完成的特性是，它触及每一种仅仅直接与对象相涉的关系。完成只是就它在各个方面都完结了也即都完成了而言才是完成。在其完成之实现（Absolvieren ihrer Absolvenz）中，表象的自身确定性达到可靠性，对它来说也即达到其本质的自由。它明显地摆脱了与对象的片面维系和对对象的单纯表象。这种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从而就是它自己的绝对化。完成（对关系的摆脱）、实现（这种摆脱的完全状态）和绝对化（出于这种完全状态的释放），这三者的统一体标示着绝对者之绝对性。绝对性的所有这些环节都具有再现的特性。绝对者之在场就在其中成其本质。只有在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才是绝对者。只有这里所描述的自我表象的绝对性才是真理。


  然而，每一种说明，无论它做得多么详细，都使得这两个命题空洞无物。它甚至增加了误解；因为这两个命题所道出的，乃是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存在于它的表现之中。因此之故，黑格尔只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不顾冒任意独断之假象的危险。但他说出这些命题，乃是为了使我们对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所意求的东西做好准备。从其方式来看，科学只意求绝对所意愿的东西。绝对之意志就是要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眼下，这也就是说：由于绝对具有这样的意志，并且由于我们是认识者，所以在我们近旁的只有绝对真理。因此，无论谁依然主张，除了绝对认识——哲学未加考查地自以为具有这种绝对认识——之外还另有其他的真理，他都是不知道他所说的东西的。一旦他指出一种真理，他就已经表象了绝对。但只要人们——看起来认真地、谨慎地——区分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那么人们就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分别中打转。人们已经使模糊成了批判的原则和关于科学的裁决的尺度。而这门科学只是致力于为绝对、认识、真理、客观、主观等词语获取它们的含义。但这就要求，科学随其最初的步骤就已经进入绝对的在场，也即达到它的绝对性。否则的话，它就不是科学。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就连去从事那种在真理领域之外和真理水平之下的思索，也已经违背了科学的本性。如果科学如此这般地防止这种不当的批判性顾虑，那么，它却始终还有这样的嫌疑，即：它尽管绝对地断言自己是绝对认识，但并没有证明自己是绝对认识。科学于是最顽固地违背了它假托实现了的确定性要求。科学因此必须把自己带到那个法庭面前，只有这个法庭能够裁定科学的考查何在。这个法庭只能是绝对之在场。于是，任务又是要阐明绝对之绝对性。


  【黑格尔】


  （四）我们根本不必去操心考虑，像这样的一些把认识当作一种用以把握绝对的工具或我们赖以窥见真理的媒介物等无用的观念和说法（可以说一切关于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认识和关于与认识不相关联的绝对的观念，都归结于工具和媒介物等关系上）；我们也完全无须去注意那些借口，它们都是没有能力从事于科学的人从假定这样一些关系中所找到的借口，借以逃避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同时还借以装出一副严肃认真和奋勉努力的样子；同样地，我们也用不着费心替这一切一切去寻找答案，因为它们都是会被当作偶然的和任意的概念而抛弃掉的，而且甚至于使用这些字眼，如绝对、认识、客观与主观，以及其他无数的、被假定大家都已熟知其意义的那些字眼，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因为，佯言它们的意义已众所周知以及每个人本身都具有关于它们的概念等等，这似乎毋宁只是一种计谋，想逃避其主要任务，即是说，想借以免除提供这种概念的任务。其实，与此相反，另外的一种工作倒应该说是更有理由予以免除，即，我们大可不必去注意那些足以根本否定科学的观念和说法，因为这些观念和说法只构成一种空的知识现象，当科学出现时，空的知识现象就会立即消逝的。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还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的和展开了的科学自身。所以无论我们鉴于科学与另外一种知识并列在一起从而把科学也想象为现象，或者把那另外一种不真实的知识称之为科学的现象，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科学毕竟必须摆脱这种现象；而它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转过来面对着这种现象。因为，科学要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知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不值等等，也不能全凭揣想，说在这种不真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较好知识的朕兆。如果只作断言，那么科学等于声明它自己的价值与力量全在于它的存在，但不真的知识恰恰也是诉诸它的存在而断言科学在它看来一文不值的；一个赤裸的枯燥的断言，只能跟另一个断言具有完全一样多的价值而已。我们说科学更不能凭借对一种较好知识的揣想，认定它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而又是在这里指示着真实的科学，乃是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从一方面说，科学又同样诉之于一种赤裸的存在了，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之诉诸它自身，并不是它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自身，而毋宁是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的，即它的一种坏的存在方式，它的现象。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应该将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


  【海德格尔】


  第四节指出在绝对者的在场中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即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的意志，对我们认识者所提出的要求。流行的对哲学认识的批判不假思索地把这种意志看作一种手段。这种批判借此表明，它既没有能力认识绝对认识，也没有能力实行这种绝对认识。这种无能就是无能于先于一切地去感知和接受绝对之在场，也就是无能于科学。致力于思索和考查的奋勉努力回避了为投入到这样一种接受中去的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绝对并不在梦乡中赋予我们以进入绝对之在场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十分困难的，绝不是因为我们——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首先必须从外部的某个地方而来才得以进入在场，而是因为，在在场内部并因而从在场而来，我们必须把我们与在场的关系带出来，并且把这种关系带到在场面前。因此之故，科学的辛勤劳动并不仅仅在于，固执的认识者劳累不堪地致力于那个步骤。而毋宁说，科学的辛勤劳动起于它与在场的关系。


  绝对之绝对性，彻底地自我完成着的绝对，乃是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的自我把握的任务。它乃是经受分裂状态的痛苦的劳累，而绝对之本质在其中得以实现的无限的关系就作为这样一种分裂状态而存在。黑格尔早就指出：“一只打补丁的袜子比一只破袜子要好，而自我意识却并非如此。”当黑格尔谈到概念工作，他并不是指学究们的绞尽脑汁的辛劳，而是指绝对本身从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中迸发出来，而进入它的自我把握的绝对性之中。但与绝对的这样一种辛勤劳动相一致的，是那种标识着在场之特性的无所费心，因为这种在场（Parusie）乃是在我们近旁的在场（Anwesen）的关系。绝对直接作为绝对而归属于这种关系。与在绝对使它的在场状态并且使自身在这种在场状态中显现出来的辛勤劳动相应的，是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后者的费力取决于前者的努力。相反地，对批判性考查的辛勤推动避开了科学的辛勤劳动中最困难的事情，那就是去思索这样一回事情：有待批判性考查的认识乃是绝对认识，也就是哲学。对哲学认识的流行批判的习惯行为就犹如那些想表象一棵橡树而又毫不留意它是一棵树的人们的做法。


  我们因此或许就尝试了把批判性行为看作一种欺骗，因为这种批判性行为佯言要去考查那种首先根本就没有显示给考查的东西。它唤起一种假象，似乎已经具有了本质性的概念，而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首先给出关于绝对、认识、真实、客观和主观等的概念。批判性的顾虑根本就不在它不断谈论的事情那里。这种考查方式是一种“空的知识现象”。如果科学用不着费心与这样一种批判进行争辩（因为科学本身为保持它的本质就需要费尽心机），那又会怎样呢？如若科学满足于在没有批判性的先行审理的情况下直接地自身出现，那又如何呢？不过，在这里，黑格尔在这一节的中间位置加了一个关键的“但是”：


  “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也像另外的知识一样。科学虽然能够作出断言，让我们确信它是绝对认识，一切其他的表象都必定要在这种绝对认识面前消逝。但是，由于科学是如此趾高气扬，所以它尤其接近于那些空的知识现象。这些空的知识现象也只能作出断言，要我们确信它们是存在的。这一种断言就如同前一种断言一样干巴巴。单纯的断言不会使现实知识的活生生的血液涌出来。不过，科学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从空的知识现象那里脱颖而出。它或许会指出，它本身就是那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自觉地在自身那里寻求不真实的知识。科学或许会作为这样一种在不真实的东西中被揣想的真理而出现。但这样一来，科学就会重新陷于空洞的断言中。此外，科学还会声称自己是以一种与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很不相称的方式出现的。保持为纯粹被揣想的真理，这是与成为自在自为的真理相距甚远的。


  科学出现时的情形又如何呢？当科学出现时，它必然是显现出来的。但问题是，科学只有在其中才能显现出来的那种显现是什么。显现首先意味着：以自我断言的方式同时出现。进一步，显现还意味着：显露出来，在显露出来的同时指向尚未出现的其他东西。显现也意味着：让本身没有显现的或者绝不会显现的其他东西显露出来。不过，这些显现方式是与科学的出现不相适合的；因为科学绝不会以这些方式把自己展现出来，并因此完全地把自己确立起来。另一方面，科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绝对认识。它必须使自己进入其真理而产生出来，但也使它的真理一道产生出来。在科学显露出来的每个阶段上面，科学都表现为绝对的科学，而且，它是绝对地表现出来的。因此，与科学相应的显现只可能在于这样一回事情，即：科学在其自我产出中把自己陈述出来，并因此把自己确立为显现着的知识。科学只能如此出现，即通过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而出现。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得知，科学真正地作为它本身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显现是什么。


  在其显现中，科学以其本质的丰富性把自己表象出来。空的知识现象的消失，并不是由于它遭到摈弃或者只是被抛在一边了。一味地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根本上是不会消失的，而是要深入其显现之中。在那里，它显现为不真实的知识，也就是说，显现为在绝对知识的真理范围内还不真实的知识。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表达必须在这种知识的显现中——科学就是作为这种知识的显现而产生出来的——反对知识的假象，但却是以和解的方式来反对的，这种方式甚至在纯粹的假象中也照亮了光芒的纯粹闪现。相反地，如果这种纯粹的假象仅仅当作谬误而被拒绝掉，那么，就连它的闪现也还没有得到感知。诚然，甚至科学的自行展开的出现也绝不是由于科学仅仅克服了假象。那样的话，真理就还要受非真理的奴役。科学的显现在那种闪现中有其必然性，这种闪现甚至为假象所需要，以便它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假象。


  黑格尔的话——“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是有歧义的，而且是出于一种很高的意图来说的。科学不仅是那种意义上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不真实的知识的空洞现象就其根本上自行显示出来而言也是一种现象。不如说，科学本身就是在独一无二的意义上的现象，就此意义来说，科学作为绝对认识乃是光芒，这种光芒就是绝对，是照耀着我们的真理本身的光。根据这种光芒的闪现而显现出来，这意思就是说：在自我呈现着的表现的丰富光辉中在场。显现乃是真正的在场本身，是绝对之在场。依照其绝对性，绝对从自身而来就在我们近旁存在。在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的意志中，绝对是在场着的。自在地、如此这般自行带出之际，绝对才自为地存在。惟由于在场之意志的缘故，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才是必然的。这种陈述必须始终致力于绝对之意志。陈述本就是一种意愿，也即说，它不是一种愿望和追求，而是行为本身——假如这种行为专注于它的本质的话。眼下，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必然性，我们就必须来思考这种陈述是什么，以便了解到这种陈述的情形如何，借此我们便能够以这种陈述的方式去存在，也就是说，能够去实行这种陈述。


  【黑格尔】


  （五）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那种在其独有的形态里发展运动着的自由的科学；而从这个观点上看，这种陈述毋宁可以被视为向真知识发展中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验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


  【海德格尔】


  第五节引发出上面所说的那种思考。由于科学陈述着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科学本身就必然通过这种陈述及其过程完全地显现出来。这样，科学就并不是喧嚷不休地出现在某个地方。科学的出现在于，它逐步地表明自己是它所是的东西。这种表明是在何种舞台上发生的呢？除了在自然表象的眼睛面前之外，又会在何处呢？这种表象逐步通过其现象的多样性去追踪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同时要追究，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如何从一个过站到另一个过站去摆脱假象，并且最后呈现为真实的知识。对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伴随着自然表象通过知识的前院直到达到绝对知识的大门口。对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乃是自然意识通向科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由于非真理的假象越来越跌落下来，所以，这条道路乃是把灵魂纯化为精神的道路。对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是一种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通向天国之路的精神游记］。


  对自然意识来说，并且对哲学来说，有什么能够比这条道路上的游记更受欢迎、更有用呢？因为所描写的道路是循着现象伸展的，所以它乃是一条现象的道路。跟随所与之物的经验在一切认识活动中理应得到在纯粹构造和解析面前的优先性。对于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即现象学，遵循的是现象。它走的是经验的道路。它伴随着自然表象一步一步地进入哲学科学的领域中。


  如果我们以自然表象的目光来考察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那么，这种陈述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自然表象始终联系于它认为当下在自身面前具有的东西。但这种相对的看法能够在任何时候洞察到绝对的知识吗？不能。在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名义下——唯这种知识才可望导向真实的知识——向自然意识表象出自己的东西，乃是一种纯然的假象。不过，直到现在，甚至哲学也认为，精神现象学乃是一个旅行指南，是一本游记，它伴随着日常意识走向哲学的科学认识。但如果这样来理解，则精神现象学在表面看来的样子就不是在其本质中的现象学了。而这种假象的欺骗不是偶然的。它乃是其本质的后果，挤逼并且掩盖着其本质。就其本身而言，假象令人迷惑。在这里混入哲学之中的自然表象把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视为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而在这种知识背后隐蔽着一种并不显现出来的知识。何是，陈述绝不是对区别于真实知识的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种真实知识乃是陈述所要达到的。恰恰相反，陈述只是对在其显现中的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里所谓“只是”并不是说，陈述还不是科学，而是说，陈述不是所有方面的科学。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显现乃是知识的真理。对在其显现中的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本身就是科学。在陈述开始的那一刻，陈述就是科学了。黑格尔说：“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科学，而毋宁可以被视为……”黑格尔既不是谈论一种一味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也没有说，陈述还要发展为科学，更没有断言，陈述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旅行指南，如果它要在其本质中得到把捉的话。


  然而，陈述绝不是领着自然表象在意识形态的博物馆四处游荡，以便在参观结束时穿过一扇特殊的门，把这种自然表象释放到绝对知识中去。而毋宁说，随着它的第一个步骤——如果不说在它的第一个步骤之前的话——，陈述解除了那种自然意识，这种自然意识按其方式根本就无能于跟随陈述。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绝不是自然意识所行进的通道。但它也不是那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逐步远离于自然意识以便进而在其过程的某个地方流注入绝对知识的海洋里。但陈述仍然是一条道路。陈述仍然果断地往返行进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个在自然意识与科学之间起支配作用的中间地带。


  【黑格尔】


  （六）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但由于它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概念的现实化对它而言就毋宁成了它自身的毁灭；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因此，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不是通常的所谓怀疑；通常的怀疑乃是对某种假定的真理的动摇，在动摇之后，怀疑重新消失而原来的真理重新出现，于是终于事情又恢复到怀疑以前的样子。相反地，这里的这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因此，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不是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决心在科学里不因权威而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遵从自己的确信，或者说得更好些，决心亲自产生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上述的决心把这个发展形成的过程以决心的简单方式呈现出来，当作是直接已经完结了和实现了的东西；但是，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相反，这条怀疑的道路乃是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遵从自己的确信，诚然要比听从别人的权威高强些，但从出于权威的意见转变为出于自信的意见，意见的来源虽有转变，并不必然地就使意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并不一定就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真理。如果我们执着于意见和成见的系统，那么究竟这样意见来自别人的权威或是来自自己的信心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惟一的差别是后一种方式下的意见更多一种虚浮的性质罢了。相反地，只有对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都加以怀疑，只有通过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才能善于识别真理，因为它已不复寄望于所谓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不管它们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至于径直地就想去识别和审查的那种意识，由于它本身还充满和纠缠着这些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事实上就没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


  【海德格尔】


  第六节着手来描绘陈述这条道路，并且说明陈述必然在其中运动、从而使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本身得以显露出来的那个中间地带。因此，这第六节是从一个区分开始的，这个区分逐节地在多个角度上凸现出来；而同时始终蔽而不显的是：这些多样的角度如何联系为一体，构成它们的统一性的基础又是什么。首先要考察的是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区分。


  黑格尔用“意识”和“知识”两个名称来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两个名称是相互阐释的。“意识”表示：在知识状态中存在。知识本身提交、呈现并因此规定着“有意识”（Bewußt-sein）中的“有”（-sein）的方式。注131在这种状态中特别是：被意识的东西（也即知识者直接表象的东西）和知识者（即表象者本身）以及作为其行为的表象。而“知道”则意味着：vidi，我已经看到，我已经获得了关于某物的观点，对于某物的洞识。完成式的“我已经看到”就是现在时的“我知道”，在这种现时在场中已经看到的东西才是在场的。在这里，“看”被思考为表象中的“面前具有某物”（Vor-sich-haben）。表象呈现出来，不论在场之物是一个感官上被感知的东西，还是一个非感性地被思考或被意愿或被感受的东西。表象从一开始就有所看见，它乃是对被看见的东西的察看，是idea［观念］，不过是在perceptio［知觉］意义上的观念。知觉一向就拥有了某个在场之物本身，并且对它进行审查、打量和确证。表象在意识的所有方式中起支配作用。它既不仅仅是一种直观，也不只是判断概念意义上的思维。表象自始就专注于一种“已经看到”（coagitat）。在这种专注中有被看见的东西现身在场。conscientia［意识］乃是专注于具有被表达者之在场的方式的在场状态中。作为“有所看见”的方式，表象把景象（即图像）带入在场之中。表象乃是在作为有所看见的知识中起支配作用的图像之带入（Einbringen des Bildes）：即是想象（Einbildung）。意识就是：在出于被表象状态的带来中在场。以这种方式存在并且作为共属一体的东西而存在的，是直接被表象的东西、表象者及其表象。


  “意识”或者“有意识”（Bewußt-sein）这个名称命名着一种“存在”或“有”。但这种“存在”（-sein）对我们来讲不应该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它表示：以被看见者之聚集的方式在场。而按照久已成为习惯的词语用法来看，这里所用的“存在”（-sein）一词也意指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存在者本身。表示这种以知识方式存在的存在者的另一个名称是“主体”：普遍地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在场者，从而也是伴随一切意识的东西，即，在其表象活动中的表象者本身，而表象活动把它所表象的东西呈送给自己并因此把它置回原处了。表象以再现方式呈现出什么。这一先行于开发被表象者的东西的存在，作为在自身中反思的主体—客体关系的主体的存在，被叫做主体性。主体性乃是具有再现方式的在场。在被表象性的状态中在场，这意味着：在知识中，作为知识呈现出来，亦即在显露的直接意义上进入无蔽状态而显现出来，也就是：在场，此在（Dasein）。作为这样一种意识，意识本就是显现者。意识或知识的直接此在就是显现，而且，显现的场所作为显现的舞台是在显现中并且通过显现本身而被构成的。现在，我们兴许更清楚看到了，“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个名称意味着什么。它的意思并不是对一种仅仅在单纯的假象中才出现的东西的陈述。它的独一无二的意思乃是：对在其显现中的知识——这种知识直接地无非就是显现者——的表象。陈述随着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把存在着的意识本身表象出来，也即把它表象为现实的、实在的知识。


  这种现实的现实性，即主体的主体性，乃是显现本身。而这个存在者的存在，即显现，却如同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存在一样，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只是就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自己陈述出来（ὄν ᾗ ὄν）而言才进入表象的。但ὄν［存在者］现在却是ens qua ens perceptum［作为知觉存在者的存在者］。它在通过作为conscientia［意识］而存在的cogitationes［思维］的呈现中在场。现在，必须被陈述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主体，作为显现者的显现者。对现象知识的陈述乃是现实意识本身的存在学。


  陈述是一条道路，但并不是从前哲学的表象到哲学之间的一个路段。哲学本身就是道路，是陈述着的表象的通道。这个通道的运动必定取决于陈述所跟随的东西，取决于现象意识本身，也即取决于实在的知识——后者乃是自然的知识的真理。


  于是，黑格尔得以着手来描绘陈述的本质。他不过是用了一句话，凭这句话，他就把实在的知识本身突出来了：“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


  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相对待。那么，自然的就不是实在的，而实在的就不是自然的。人们或许会认为，两者是同一东西。自然的东西就是从自然而来、属于自然、与自然相合的东西。自然乃是无所操心的存在者本身。这种无所操心的存在者难道不能被认为是实在吗？——而人们所理解的实在即是现实，无非是存在者本身，也即自然。黑格尔是联系于本身就是显现者的那种知识或意识来使用“自然”与“实在”的区分的。主体以显现方式在场；客体与主体相随，并且在其与主体的关系中在场。显现着的主体乃是在场着的知识，乃是自然的意识。但根据黑格尔的话，对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将证明自然的意识是不实在的知识。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甚至“只是知识的概念”。人们或许会认为，黑格尔的意思是说，自然乃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因此不是现实的东西。人们或许会认为，与这种把自然挥发为一种单纯的抽象的做法相对，现在重要的是恢复作为现实的自然的合法权利。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否认自然是某种现实的东西；他倒是向我们表明，自然不可能是现实性，不可能是存在者之存在。这样，黑格尔也绝没有说，自然只是一个概念。他倒是说：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这里所谓“只是知识的概念”的意思，只能根据黑格尔借“实在的知识”这个表述所作的思考来决定。


  实在的东西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自笛卡尔以来，真实的东西，即ens verum［真实之物］，就是ens certum［确定之物］：也即在确定性中认识自己的东西，在知识中在场的东西。但只有当确定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被意识到时，它才真正地被意识了。这是当ens［存在者］的esse［存在］专门被表象，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亦即在其实在性中的实在，被意识时，才发生的情形。实在的知识是那种知识，它无论何时何地都表象着在其存在者状态（实在性）中的存在者，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对实在的实在性的知识因此被叫做实在的知识。如果自然的知识证明它自己是不实在的知识，那么这就是说：它表明自己是那种知识，这种知识普遍地并没有把存在者表象为这个存在者，而是在它的表象中一味地维系于存在者。如果它寻求在其真理性中的存在者，那么，它始终是试图根据存在者来说明存在者。这样，意识在其中得以呈现出来的那个存在者，对意识来说就是只向意识才呈现出来并因此被看作自然的东西。由于这样一种表象在向它呈现出来的存在者中自行呈现出来，并因此为存在者所包围，故这种知识乃是自然的知识。但是，即使是这种知识，也只有当它在没有对它有所认识的情形下就具有了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一般表象时，才能在存在者本身中呈现出来，才能普遍地把一切看作存在者。对存在者的自然的表象，本身就必然是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一般表象，但它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或实在之实在性的认识。自然的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并不关注存在，但必然要重视存在。它不仅不一般地把存在者之存在一并表象出来，因为如果没有存在之光的话，它甚至不可能失落在存在者那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的意识就只不过是一般的和不确定的关于存在者状态的表象：“只是知识的概念”，而不是那种对实在之实在性来说确定的知识。


  黑格尔在这里使用了“概念”一词，其含义是根据规定着自然思维之形式和规则的逻辑学说而来的传统含义。概念一般地是关于某物的表象；“只是……的概念”说的是，这种表象甚至没有专门把捉到它所表象的东西。但自然的意识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不仅不断地在被表象的存在者中呈现出来，而且同时还把这个存在者看作惟一真实的存在者，并因而把它的知识看作实在的知识。因此之故，黑格尔在文中继续写道：“但由于它（自然的意识）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即对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的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无论实在的知识在哪里把存在者之存在置入光亮中，自然的知识都不会去关注这回事情，因为它自己的真理借此就会受到质疑。自然的知识遵循着它本身。在它面前显露出来的一切归于下面这句话：它是并且始终是我的（das Meine），而且作为这种所意谓的东西（Gemeinte），它是存在者。注132如果说黑格尔把表象理解为意见，那么，他同样在“意见”这个词中听出了几种意思：直接指向某物，对所与之物的可靠接受，以及在保持和断言某物是它本身这种意义上的意见。后面这种意见乃是自然的意识在其中运动的一切表象的基本机制。因此，黑格尔在这一节中可以说：自然的意识“执着于意见的系统之中”。


  黑格尔所谓的自然的意识，绝不能等同于感性的意识。自然的知识存活于一切精神形态中，所有这些精神形态各有其存活方式——尤其是绝对知识的那种形态，这种绝对知识发生为绝对的形而上学，并且只是偶尔为少数几个思想家所洞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实证主义面前，这种形而上学并没有瓦解；我们毋宁说，现代技术世界在其无条件的要求中无非就是自然的意识，这种自然的意识按照它的意见方式，在对一切事物的势不可挡的对象化过程中，实施着对一切存在者的无条件的、自我确证的可制造性。但即使是这样，绝对形而上学也还不是那个东西的原因——这个东西以其方式把自己确立为对在技术之本质中发生的事情的证实。意识的自然要素并不在于感性的和感官上可感知的东西中，而在于那个直接向意识呈现出来、并且作为这种呈现者直接进入意识之中的东西中。以这种方式，自然的意识也接纳了一切非感性的东西，后者或者是理性和逻辑中的非感性因素，或者是精神中的超感性因素。


  相反地，一旦现象知识的显现显露出来，那么在知识中重要的就是这种显现了。自然的意识看到自己被置入另一种光亮中了，但却从来不能洞察它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现在表明自己是还不真实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所是的显然者的显现乃是它自己的真理性和实在性。对显现的陈述把“只是知识的概念”的那个东西实现出来。它把实在带入其实在性之中，并使这种实在性在实在中获得支配地位。这样一来，显现者既没有被消除，也没有与实在的知识分道扬镳。前者被保存于后者中，而后者实际上就是显现者自身，也即它的实在性和真理性。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知识实际是同一的，因为前者（作为还不是真实的东西与后者作为前者的真理性）必然是共属一体的。但两者恰恰因此也不是相同的。注133


  从自然的意识角度来看，对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不断地动摇着被自然的意识看作真实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对真理的动摇理解为怀疑。不过，单纯怀疑的道路，正如笛卡尔的沉思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却是别有特色的。诚然，它对表象的多种方式加以置疑，但这种置疑仅仅是为了保持在起始位置上，由此起始位置而来，沉思才得以启程，去学会那种本身根本不能怀疑的怀疑。这条怀疑的道路只是说明怀疑已经把自己带入一种可靠性中了，而这种可靠性被看作fundamentum absolutum［绝对基础］。不过，这个绝对者的绝对性既没有被怀疑，也没有被追问，甚至也没有在其本质方面得到命名。黑格尔的道路则是另一条道路，因为黑格尔知道，一种绝对的认识只有当它无论如何都以绝对性为开端时才能存在。因此，只有对黑格尔的思想来说，自然的意识才在它所特有的地方显现出来；而笛卡尔虽然涉足了现代哲学的那块陆地，也就是作为ego cogito［我思］的subiectum［一般主体］，但从根本上说，他终究没有看到那片陆地上的风光。


  对自然的意识而言，在对现象知识的绝对陈述中，绝没有任何一种向其真理性的回归。对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的陈述的道路“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自然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最终失去了它以往的真理性，但它同时绝没有失去它自己。而不如说，它按照其陈旧的方式把自己确立在新的真理性中了。从现象知识的科学的观点来看，陈述的道路对自然的意识来说乃是绝望的道路，虽然自然的意识并不知道这一点。但自然的意识本身是从不绝望的。绝望意义上的怀疑乃是陈述的事情，也就是绝对认识的事情。不过，即使是陈述，它在这条道路上也并不是对自己绝望，而是对自然的意识绝望，因为自然的意识从来就不想把始终是它本身所是的那种知识的单纯概念实现出来，但依然不停地自以为具有知识的真理性，冒充自己是知识的唯一尺度。陈述愈完全地穿过绝望的道路，科学就愈迅速地完成它自己的显现。


  对现象知识的陈述完全淹没在绝望状态之中。它乃是绝望的完成。黑格尔说，它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借此，我们重获了“怀疑”一词的原本含义；σκέψις意味着：看、观望、察看，去看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和如何存在。这样来理解，怀疑就是在看的同时追踪存在者之存在。它的观望预先已经看到了存在者之存在。它从这个角度去察看事情本身。思想家本身就是怀疑者，他们由于那种进入存在的怀疑来怀疑存在者。


  怀疑笼罩在那种光线的光芒中；自在自为地寓于我们而存在的绝对之绝对性就是作为这种光线来触动我们的。怀疑的“已经看到”是那种vidi（我已经看到和我现在正在看），它看到的是实在的实在性。但如果实在性乃是现象知识的显现，那么，这种显现就只是这样来达到陈述的，即：陈述跟随着显现并且作为这种随员而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显现者的显现就来到了陈述面前。而在这种到来中，显现者本身却离开了，因为它把自己看作实在了。这种同时的到来和离开乃是意识本身所是的那种运动。意识就在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的统一中，作为这种统一，意识便根据当下对它本身的认识来面对自己，并且在这种面对中显现出来。因此，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形态。怀疑归于意识本身，意识展开为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在显现者之显现中把意识之形态带出来，把它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意识乃是具有彻底的怀疑主义之方式的意识。怀疑主义乃是意识本身之历史，而意识本身既不仅仅是自在的自然意识，也不仅仅是自为的实在知识，毋宁说，它首先乃是自在自为的两者的原始统一。那种显现之到来和显现者之离开的运动乃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从一个形态到另一个形态，把意识带入景象（Anblick）之中，也即把意识带入其本质的图像之中。意识之历史随着这个图像而把在其显现中的意识本身产生出来。这一历史乃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形成史”。黑格尔在此没有说：自然的意识向哲学的意识的形成；因为他所思索的只是现象意识的显现，这种现象意识处于它完全的显露中，意识作为这种现象意识已经是科学自身了。


  彻底的怀疑主义乃是历史的历史性；作为这种历史，意识形成为绝对知识的显现。怀疑主义在这里不再仅仅被看作个别主体的一种态度。因为那样看的话，怀疑主义就始终不过是那种主观的决心，即决心绝不依赖于他人的权威，而是亲身——也即根据这个特殊主体的心智——去检验一切事物。虽然这种怀疑主义依据的是一个自我表象的自我本身具有的观点，但它绝不是一种进入到存在者之存在中去的怀疑。后面这种怀疑并没有返回到一种受限制的自明性的狭隘视界中，它洞见了现象知识的整个范围，因为它放眼看到现象知识的显现。这个个别地自我表象的ego cogito［我思］始终被囿禁于这个范围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比黑格尔所能思及的更本质性地来看，即使这个范围也许也只不过是对ego cogito［我思］的ens certum［确定之物］的esse［存在］的记忆，而且是以这种记忆向绝对知识的实在性的扩展为形态的。诚然，这种扩展需要先行的怀疑，就是对无条件的主体性的自行显现的广度的怀疑。但此种先行同时也是决然而完全的向那种存在者之真理的退却；这种存在者之真理作为绝对的确定性，把自己看作存在本身了。


  在这里，我们已不能回避一种对语言用法的说明，因为这种说明在此期间已成为必需的了。黑格尔明确地建立了他的术语，他用“存在者”（das Seiende）这个名称来表示在直接表象中成为意识之对象的那个东西。这个对象是片面地仅仅按照对立（das Gegenstehen）方面被表象的东西，而其中并没有考虑到表象和表象者。作为这种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名称，存在（das Sein）乃是表示实际上根本还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那个东西的名称。黑格尔用“存在”来命名在他看来还非真实的实在性。相应地，他也是这样来阐释古代哲学的。因为古代哲学还没有踏上哲学的陆地，也即还没有进入自我意识中——惟在其中，被表象的对象才成其本身，所以，古代哲学所思考的实在只是存在者而已。黑格尔始终在“单纯存在”（nur Sein）的狭隘意义上来理解“存在”，因为真实存在者乃是ens actu，也即那种现实，这种现实的actualitas（即现实性）就在于自我认识的确定性的知识中。惟有这种确定性才能在事实上——现在也即说，始终根据绝对知识的确定性——要求一切现实性（即这种现实性）“存在”。于是，在这里，当存在被认为已经消失了之际，它其实又返回来了。但科学的绝对知识却对此概无认识。


  与黑格尔的语言用法相区别，我们所使用的“存在”这个名称，既表示跟随康德的黑格尔所谓的对象性和客观性，也表示黑格尔所设想的真正现实的东西和他所谓的精神的现实性。对于εἶναι，即希腊的存在，我们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来解说的，并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把它解说为一种尚未获得其本身的主体性的直接表象的对象性，也即并不是根据这种主体性，而是根据希腊的'Αλήθεια［无蔽］，把它解说为那种出于无蔽状态、并且入于无蔽状态的在场（Anwesen）。但是，这种在场（Präsenz），这种在意识之怀疑的再现中发生的在场，乃是在场状态的一种方式，这种在场状态就犹如希腊人的οὐσία［在场］，是从一种遮蔽着的时间尚未被思索的本质而来成其本质的。自希腊思想的开端，一直到尼采关于相同者之永恒轮回的学说，存在者的存在者状态就是作为存在者之真理而发生出来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者状态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尽管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而存在绝非必然地仅仅显现为在场者之在场状态。注134按照黑格尔使用存在这个词的方式，严格地看来，他便不再可以用一个还包含着“存在”（sein）一词的名称，来表示他所谓的现实的真正现实性，即精神。但他却往往这样来表示，因为精神之本质始终是自我意识（das Selbst-bewußt-sein）。这种语言用法当然不是一种不准确的和不连贯的术语的结果，而是植根于存在本身自行揭示和自行遮蔽的那种隐而不显的方式中。


  相反地，如果我们在对黑格尔原文的审视中用“存在”一词来表示现象知识的显现，又表示绝对之绝对性，那么，这初看起来就仿佛是一个任意之举。但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语言用法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纯粹术语上的一个情形；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根本上，思想的语言是可以与术语联结起来的，而术语本质上乃是科学的一个工具。从其命运中生长出来的思想的语言却把另一种思想所思考的东西召唤到其思想的光亮之中，以便把这另一种思想开放到它特有的本质中。



  如果意识的怀疑先行进入现象知识的显现，看到这种显现，并且把它带到陈述那里，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何以这样一来，陈述本身便能得到显现，以致它不再成为一种纯然的出现呢？陈述若要避免这种命运，它就得确保一点，即：意识之形成的整个历史在陈述中显露出来，而在意识的构成物中，自然意识能够找到它所有的形态的真理性。



  【黑格尔】


  （七）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由于它们之间有依序前进的必然性和互相关联的必然性，将自己发展出完整的形式体系来。为了便于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一般地指出：把不真实的意识就其为不真实的东西而加以陈述，这并不纯然是一种否定的运动。一般地说，自然的意识对这种陈述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片面的见解；而一种知识，如果它以这种片面性为本质，它就是不完全的意识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意识投身于形成发展的过程，并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因为这种片面的见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永远只见到结果是纯粹的虚无，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是特定的虚无，它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定）。但事实上，如果虚无是对结果之所自出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终止于虚无或空虚的抽象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不能超越这抽象性而继续前进的；它必须等待着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东西显现出来，以便它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相反，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进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


  【海德格尔】


  第七节展开关于“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的完整体系”的问题。这些形式乃是现象知识的形态，因为这种现象知识还没有在其显现中向自己显现出来，从而还没有被置入它的实在性之中。形态的完整显露只能从这种到达过程中产生。而这种到达过程乃是显现的发展进程。它必须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进程。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确保那种不留任何偶然的漏洞的完美性。陈述过程中的这种发展进程的必然性的根据何在呢？这种发展进程的本质的根据何在呢？


  在这里，为了以正确的方式来作出回答，我们不可听从那种见解，那就是自然的意识一般地关于现象知识的陈述所持的见解。这种见解原则上是片面的；因为自然的表象始终只盯着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它看来甚至也不是一个方面，而就是整体），只盯着直接照面之物的方面。至于另一方面，也即存在者之存在的方面，自然的意识是决不加以关注的。自然意识的这一根本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显露为意识的一个本己形态。它必定在意识的形成历史中呈现出来。它显示为那种怀疑主义，后者在一切认识和行为中最后终止于这样一个结论，即：被认为已经获得的丰富的知识完全是虚无的。作为无条件的诡辩法的纯粹怀疑癖，这种怀疑主义的结果始终是空洞的虚无。


  何以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自然知识的片面性被提升为一个有意识的原则了呢？这是因为，自然的意识无论何时何地都只发现存在者，即显现者，都只根据这一发现结果来判断一切照面者。并不具有这一发现结果的方式的东西，则沦于一个绝对命令中，即沦于“如此这般的东西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命题中。并不具有自然意识——它只发现存在者——的发现结果的方式的东西，乃是存在。因此，显现者之显现，即实在之实在性，在自然的意识的视界内被看作某种虚无的东西。根据自然的意识的判断，构成现象知识之陈述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导致虚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陈述甚至从来都没有超越它的已经把它带向虚无的最初步骤。这种陈述将如何由此而继续进行？又将何所往呢？任何一种发展进程始终都是拒绝陈述的，除非陈述不断地从某处获得现象知识的另一个形态，以便在其中发现假定的显现，并且随着这种显现重又沦于虚无中。


  自然的意识无论何时对现象知识的陈述作出判断，它都必定持有那种见解；而那种见解也往往充分地表现在那些针对黑格尔哲学而提出来的所谓哲学的抗辩中。为防御这种抗辩，黑格尔本人在眼下这一节中只是说：所谓的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所导致的虚无，并不是空洞的虚无，而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但是，显现来自显现者本身。因此，如果在陈述的发展进程中对这种陈述而言给出自身的东西并不从这个过程由之而来的那个地方给出自己，也绝不从这个过程的下一个步骤所前往的那个地方给出自己，那么，就用不着奇怪，陈述的过程对自然的意识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就更必须预先防止自然的意识对陈述的发展进程所具有的那个片面的见解把一切都混淆起来。


  【黑格尔】


  （八）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目标就是知识不需要再超越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和概念符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念的那个地方。趋向这个目标的发展进程，因而也就是前进无已、不可遏止的，不以目标以前的任何过站而满足的。凡只局限于度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的东西，就不能够由它自己来超越它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但它会被另外一种力量迫使它超出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就是它的死亡。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直接就是对于界限的超越，而且由于这个界限属于它自身，所以它就是对它自身的超越；有了个别的存在，也就同时在意识里有了彼岸，即使这种彼岸只是并存于界限的旁边，像在空间直观里那样。因此，意识感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这种暴力，一定要败坏它整个的有限满足。当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的：首先，尽管它想安居于无思虑的懒惰中，它的思想却在干预着这种无思无虑，它的心神不宁却在扰乱着这种懒散；其次，尽管它把自己巩固起来，成了一种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它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言都是好的，但有这样的确信的意识也同样地感受暴力，它感受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因为理性正是认为某个东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它只是一个类属。或者再换一方面说，害怕真理的意识也很可能躲在一个幌子下面自欺欺人，认为害怕真理毕竟还比任何自己杜撰出来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思想要聪明些；而其挂在外面的幌子则仿佛在说，正是由于有了对真理的热烈渴求，才使它自己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到别的真理，而只能找到虚浮的意识所取得的真理；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这种虚浮，乃是一种满足，必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的存在。


  【海德格尔】


  第八节描写意识的形成史在其中运行的那个历史过程的运动特征。贯穿于知识形态之完整序列的发展进程被认为是由自己给出自身的。“由自己”在这里只能意味着：根据意识在自身中如何成为一个过程的方式。因此，现在就必须来考察意识。相应地，这一节摊出了黑格尔在我们讨论的这段话中道出的三个关于意识的命题中的第一个。所谓“意识的形成”意思是：意识使它自己了解它的本质，即成为绝对认识意义上的科学。这里蕴含着双重的东西：意识在其显现中显现出自己，而同时，意识根据它自己的本质，按照其显露的本质性方面把自己确定起来，并因而把自己组织为它的诸形态的王国。意识本身既不仅仅是自然的意识，也不仅仅是实在的意识。它也不是这两者的单纯合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的意识和实在的意识的原始统一体。但实在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并不像无生命的贮存物那样处于意识之中。意识是实在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因为意识在两者的原始统一体中，并且作为这个统一体把自己显现出来。注135两者在意识中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这样一个区别，它作为自然的知识的不安区别于实在的知识，作为实在的知识的不安区别于自然的知识。意识本身在自身中就是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区别的不安。历史过程的运动植根于意识本身的这种不安，并且也已经从这种不安中获得了方向。意识既不是事后才被置入运动之中的，也并不是才被指引到它的方向中的。


  在形成史的过程中，自然的意识表明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但这里的“只是”已经足够了。因为，自然的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必然地——尽管是不明确地——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一道表象出来，就此而言，自然的意识借助于它本身而超越了自己，但又不是在它本身之外。自然的意识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关于“概念”的知识（事实上自然的意识总是已经作为这种“概念”而存在），它甚至认为没有“概念”也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自然的意识逗留于其中的任何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就其广度并按其可支配性的方式而言，惟一地取决于作为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知识的意识本身是什么。但自然的意识对自己掩盖了那种自我超越的在意识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安。它避开这种不安，并因此以其方式把自己与这种不安联系在一起。它把它的意见视为真实，因而要求自为的真理，并且证实：它认为是它的东西并不是它的东西。它自己的意见不断地透露出那种不可遏制地向自我超越拉扯的不安。对现象知识的陈述只需要把自己投入这种不安中，以便在发展进程的过程中存在。运动的不可遏制性却只能由这种不安在自身中遵循的东西来决定。这种不安遵循着那个拉扯它的东西。那就是实在的实在性，后者只有当它在其真理性中显现自己之际才存在。从发展进程的方向来看，这种实在性乃是过程的目标。从意识的不安方面来思考，过程始于目标。过程乃是一种从目标而来的运动；诚然，这个目标并不被抛在后面，而是恰恰随着运动本身达到了它的展开。对知识来说，其过程的目标是在它自己的本质中设定了的——目标就是知识的本质本身。意识在其不安中本身就是目标的先行设定。因此，第八节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它的任务，来描写意识的活动：“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须确定的。”可是，这一节并没有探讨目标，至少没有在人们借以设想一个目标的那种形态中来探讨目标，也即没有像人们所做的那样，把目标看作某物向之推进的那个东西。如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机械学的谈法作为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意识的形成史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进程并不是由意识的特定形态而来被向前推动的，并且被推入尚未决定的东西之中，而毋宁说，它是由已经被确定了的目标来牵引的。在这种吸引中，有吸引力的目标把自己带出来，使自己进入其显现中，并且从一开始就把意识过程带入它的完整状态的完全之中。


  彻底的怀疑主义通过它的怀疑已经把这样一个目标收入视野中，并因而把它纳入意识本身的不安的中心中。由于这个中心不断地开始运动，所以，在知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怀疑已经囊括了意识的一切可能的形态。与此相应，还不真实的知识的形式的范围就是完整的。陈述据以表象出一切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那种方式，无非是在意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怀疑的共同实行。这种怀疑自始就忍受着那种不可遏制的东西，通过它，意识被撕裂而出离自身，也即自然的知识被拉入实在的知识之中。由于这种撕裂，自然的意识便失去了被它视为它的真理和生命的那个东西。因此，这种撕裂就是自然的意识的死亡。在这种不断的死亡中，意识奉献出它自己，目的是从奉献中获得它自己的再生。自然的意识在这种撕裂中遭受一种暴力。但这种暴力来自意识本身。这种暴力是意识本身中的不安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乃是绝对之意志；这个绝对意愿在其绝对性中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这里所谓我们，就是始终以自然意识的方式在存在者中间逗留的人们。


  现在，我们所谓关于意识的第一个命题也许能够得到阐明了：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这话的意思与第六节开头一句“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的意思有某些不同之处。现在谈的不是自然的意识，而绝对地是意识本身。现在强调的是“概念”一词。“概念”在这里的意思是：意识在其真理性中对自己显现出来。真理的本质在于无条件的确定性。根据这种确定性，只要一个被意识之物仅仅一般地被表象，那么它就还没有被把握。毋宁说，它在其被意识状态中，必须返回去联系于与之相应的知识，并且在这种联系中与这种知识本身一道被表象出来。只有这样，这个被意识之物才完全在知识中存在，而这种知识由此就成了一种全面的又是无条件的意识的表象（概念性把握）。在与这种概念——意识在其中得以把握它本身——的关系中，自然的意识始终“只是概念”。因为，就自然的意识是意识而言，它具有一种关于一般被意识状态的表象。仅仅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自然的意识作为意识本身的一部分才能固执于仅仅成为知识的概念。但我们要充分理解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的话，那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我们不仅要注意到黑格尔所强调的“概念”与“只是概念”之间的区分，而且要思索在前面几节的过程中处于我们的沉思眼界内的东西。在“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这句话中，真正强调的是其中的“是”（ist）。这意味着：意识完成它的自我显现本身，而且，意识在自我显现中为自己构成显现的场所，因为这个场所包含在意识的本质中。于是，意识在其概念中找到了它自身。


  由于黑格尔的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揭示了意识的真理，所以，他现在也就能够说明自然的意识何以是不实在的知识了。他也把自然的意识称为不真实的意识。但这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意识只不过是错误、欺诈和迷误的垃圾。而毋宁说，这倒是意味着：自然的意识始终是还不真实的意识，它被那种把它拉入其真理之中的暴力所压服。自然的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并且陷于对它自己的持存的恐惧中。黑格尔——人们对他的理性主义未能作出充分的褒和贬——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指出了自然的意识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系，在那里，他谈到“暴力的感受”。这种对意志（绝对就作为这种意志而存在）之暴力的感受标志着自然的意识在其中“只是知识的概念”的那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竟认为，在黑格尔的看法中，那种使意识逃避存在者之存在的自然的恐惧作为这种自然的存在关系，无疑也就是哲学借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方式，或者干脆说是那种机构，仿佛当思想不得不归结于感受时，哲学也已经即刻听任单纯的感受摆布了，而并没有被建基于科学之上——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是愚不可及的。这种肤浅的看法与往常一样，在今天也仍有其市场。不过，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那种知性的虚浮的一部分，这种知性沉湎于它自己的无思想状态的惰性中，并且把一切都消解在这种惰性中。这一节随着关于意识的第一个命题而放眼观望知识之真理；在这一节的结尾，知识的非真理性以“赤裸的自我”的形态显现出来，而这个“赤裸的自我”由于把自己限制在它所照面的存在者中而得到了它惟一的满足。


  “赤裸的自我”乃是表示哲学中通常意见的专横行为的名称。但这个名称却并不指称与我们这个共同体相区别的孤立的自我。相反， “赤裸的自我”恰恰就是具有共同意见的许多人的主体。“赤裸的自我”生活在“人们”（man）的利己主义中，后者由于对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恐惧而遁入意见的教条主义之中。这种教条主义的一贯原则是：对现象知识的陈述视而不见，拒绝与陈述之发展进程同行。因此，流行见解的教条主义必然要沉湎于自己。哲学在做出这一判决时并没有摈弃自然的意识。无论它的情形如何，这实际上都是因为科学是还不真实的东西的真理性，从而恰恰就是还不真实的东西本身，但却在其真理性中存在。只有哲学才发现了在其自然性中的自然的意识，并且承认了这种意识。然而，当这种自然的意识把自己夸张为哲学，以便消除与哲学的界限，并且背弃这种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认识的哲学时，哲学便与自然的意识失之交臂了。但这时候，哲学所错失的也只是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本身就已经背弃了哲学，避开了哲学；而哲学在这种错失中却关注着自然的意识，而且仅仅关注这种自然的意识，目的是为了成为意识之真理显现于其中的那个过程。


  现象知识的陈述乃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由于它彻底，它便充分把自己阐发出来。陈述把本身展开出来，而不只是出现。陈述的道路并不是从自然的意识通向实在的意识；而毋宁说，意识本身——它作为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意识之间的这种差异，在意识的每一个形态中存在——从一个形态继续通向另一个形态。这种发展进程乃是一个过程，其运动是由目标来决定的，也即是由绝对之意志的暴力来决定的。陈述跟随着向它迎面而来的现象知识的显现。关于绝对认识的自然观念，即认为绝对认识是一种工具的观念，现在便烟消云散了。于是，认识也就不再能够被考查了，无论如何，不再是一种用于对象身上的工具了。此外，由于陈述把自己展示出来，所以考查看来根本上也是多余的了。如此，按照这种解释，陈述就可以直接开始。但假如它还不曾开始，它就不会开始。沉思的新篇章随之而来。这表明，现象知识的陈述的本质还没有充分地被带到我们跟前，我们还没有获得我们与这种陈述的适恰关系。陈述与被陈述的东西如何联系为一体，两者究竟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同一东西而又没有流失于无差别性之中，这些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如若绝对自在自为地就在我们近旁存在，那么，绝对的认识如何能够成为一条通向绝对的道路呢？如若在这里我们竟还可以谈论一条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谈论绝对本身所走的道路，因为绝对本身就是这条道路。现象知识的陈述可以成为这条道路，这种过程吗？陈述的本质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了。清楚的只有一点，即：与绝对相分离的陈述并没有从某处而来，以自然的意识对认识的表象方式来面对绝对。


  【黑格尔】


  （九）关于进程的方式和必然性，我们暂时一般地谈了这些，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系统陈述的方法，可能也有些用处。这种陈述，既然被想象为科学对待现象知识的一种行动和对认识的实在的一种考虑和审查，那么不先作一种假定，不先设立尺度以为根据，显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审核考查就在于使用某种已被承认了的尺度，就在于产生被考查的东西与尺度之间的相等或不相等以决定其对与不对；因而一般地说，尺度，以及科学也一样，如果科学是尺度的话，在进行考查时是被当作本质或自在物而承认了的。但是在这里，科学刚才出现，所以无论是科学自身，或者任何其他的尺度，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是本质或自在的东西；而没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审查就显然不可能进行。


  【海德格尔】


  第九节却又径直谈论这种关于认识的自然观念。当然，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重新提出关于绝对认识的审核考查的问题。认识不是任何工具——这一事实还不能使认识的考查失去效力；相反地，认识的考查现在才可能使自己成为可疑的问题。如果陈述把现象知识带入其显现中，那它就把还不真实的意识置入其真理性中了。它根据显现者的显现来测度显现者。显现乃是尺度。陈述从何处取得这种尺度呢？由于科学担负着对现象知识的考查，所以，科学本身就充当了这种考查的权威，从而也就是这种考查的尺度。假如科学的出现就在于陈述的具体阐明，那么，科学实际上必然已经在其最初步骤中把考查的尺度当作一种已经被证明的尺度而一道带出来了。一方面，科学为了阐明自己，需要这种尺度；另一方面，这种尺度也只能在阐明中产生出来，假如一种绝对的认识无论在哪里都不能采纳尺度的话。如果陈述必须以其真理性来测度不真实的知识，那么，陈述就不得不统一于不可统一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阻挡着陈述的道路。如何能够消除这个障碍呢？


  【黑格尔】


  （十）这是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在意识里知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和真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因为，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开来而同时又与它相关联着的；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就是，有某种为意识的东西；而这种关联或某种东西的为一个意识的存在，这个特定的方面，就是知识。但是我们把自在的存在跟这种为一个他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同样地，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的存在也跟它区别开来并且被设定为也是存在于这种关联之外的；这个自在的存在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真理。至于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呈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而它们对我们的呈现，则正是像我们方才说过的那样。


  【海德格尔】


  第十节继续展开沉思，以表明，黑格尔并不是用逻辑论证来调和与消除陈述之本质中的矛盾。表面上不可统一的东西并不在陈述的本质当中。它在于那种不充分的方式中，以这种方式，我们——始终还为自然的意识的表象方式所掌握的我们——看到了陈述。陈述是以知识的显现为目标的。一种知识也是陈述。两者归于意识本身。如果有关尺度和考查的问题根本上有某种依据，那么，它只能在意识本身中根据意识本身获得其答案。意识本身作为意识在自身中就是像尺度和标准之类的东西吗？意识之为意识从自身而来就是一种考查吗？这里，意识本身更清晰地置入本质性的视野中了。不过，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是，这种沉思的目标是意识之本质中的何种基本特征。


  在前面几节中，似乎根本还没有关于意识说些什么，而在这里，黑格尔便开始暗示出两个规定，“如它们在意识那里出现的那样”。他把这两个规定称为知识和真理。它们被称为“抽象的规定”，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对意识的审视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审视无视于意识构造及其统一性的丰富本质。在这里，意识被理解为它直接地，亦即总是片面地，向自然的表象呈现出来的样子。


  “意识”意味着：某物在被意识者的状态中。但被意识者在知识中，并且作为一种知识而存在。被意识者乃是意识以知识方式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被意识者即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东西。它存在，因为它“为”意识而存在。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是以“为……存在”的方式存在的。但“为……存在”乃是知识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某物“为意识”而存在；而它作为被意识者为意识而言又是另一个东西。在作为“为……存在”的知识中，某物“为意识”而言是一个东西，又是另一个东西。但是，被意识者在知识中不仅一般地被表象出来；而不如说，这种表象把被意识者意指为一个自在地存在的、亦即真实存在的存在者。被意识者的这种自在的存在，被叫做真理。同样，真理“为意识”是一个东西（一个被表象者），同时又是另一个东西（一个自在的存在者）。意识的两个规定，即知识和真理，相互区别为“为……存在”和“自在的存在”。黑格尔只把眼光转向这两个规定，而没有深入讨论“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不过，虽然没有明言，但黑格尔在这里却是有意地指出了意识的一个突出的基本特征。这一节的开头几句甚至附带地指出了这个基本特征。


  在意识中，某物区别于意识注136并且通过意识而区分开来。作为它本身并且通过它本身，它便是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的关系。然而，在这种区分中被区分出来的东西（在主体中对主体而言的客体），恰恰是通过这种区分而始终联系于具有区分作用的东西。意识在表象中把某物与其自身分离开来，但被分离开来的东西却向着自己。意识在自身中作出本身不是任何区分的区分。作为这种区分，意识在其本质中是模棱两可的。由于这种模棱两可，那两个规定——知识和真理，“为……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往往就直接出现在意识中，而且，这两个规定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


  那么，根据这两个规定来看，作为表象本身而保持为意识之方式的陈述又是什么呢？陈述把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表象出来。它就知识的真理来探究知识。它就知识的真理来考查知识。它在区分的区分作用中运动，而意识本身就作为这种区分而存在。着眼于这种区分来看，就有一种本质可能性的全景开放出来，我们就能看到，陈述是从它运动于其中的那个东西中获得其考查的尺度和特征的。而一旦我们从意识本身来看，看清了测度性考查的目标所在，那么，这种前景就愈加清晰了。


  【黑格尔】


  （十一）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知识的真理，这就好像我们要研究知识的自在存在。可是在这种研究里，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本质或尺度就将存在于我们这里，而那种应该与尺度相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而予以决定的东西，就不是必然地要去承认这个尺度。


  【海德格尔】


  第十一节直接追问，什么是现象知识的陈述所探究的东西。但只有当它不仅追问什么是陈述所探究的东西，而且追问谁是探究者之际，这个问题才算是直接被提了出来。因为，如果有待探究的东西是一个被意识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从事探究的我们来说，它就在我们的知识之中。科学陈述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随着对这种科学的特征的描绘，我们突然进入陈述的运作中了。这表明，我们已经在运作中，因为陈述所陈述的东西是“为我们”存在的。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这种“为我们”在科学中起着何种作用。这个问题所及的领域是我们现在几乎还没有猜度到的。


  如果我们就知识的真理来考查知识，那么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呢？真理是自在的存在。知识是为一个意识的存在。如果我们探究知识的真理，我们就是在寻求知识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不过，通过我们的探究，知识就会成为我们的对象。假如我们把在其自在存在中的知识摆到我们面前来，那么它就成了一种为我们的存在。那样的话，我们就把捉不到知识的真理，而只是把捉到我们关于知识的知识。为我们的存在就始终成了我们借以衡量知识的自在存在的尺度。但知识何以能够适合于一个尺度——这个尺度把应当得到衡量的东西颠倒过未，使之成了尺度本身？如果现象知识的陈述必须遵循那种由对意识的两个规定（即知识和真理）的考虑得出来的方式，那么，陈述就只能不断地把它自己的行为颠倒为其反面。


  【黑格尔】


  （十二）但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分离和假定的现象，已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性而得到了克服。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因此，考察研究就成了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因为上面所作的那种区别并不超出于意识以外。意识在它自身就是为一个另外的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它一般说来在其自身就具有着知识环节的规定性；同时，这另外的一个，对意识而言不仅是为它（意识）的，而且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也是自在的，即是说，也是真理环节。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而把本质或真理称为存在物或对象，那么所谓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概念是否符合于对象。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把作为对象的概念理解为对象，即是说，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那么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显而易见，这两个过程乃是一回事情。可是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他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要携带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要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我们的观念和思想：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海德格尔】


  第十二节把陈述从上面这个新出现的困难中解救出来。这是通过简单地指出陈述所陈述的对象的本性而带来的自由眼界。对象乃是意识本身。它的本性是自行进入显现而涌现出来的东西。意识从其本性而来就具有一种尺度的特征吗？如果它有，那么意识必须由自己来提供一种可能性，使自己既成为尺度，又成为被衡量的东西。意识必须是那种东西，它在自身中在这个方面被区分开来，但同时又没有被区分出来。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在第十节中得到了揭示。意识的根本的模棱两可——即意识是表象的区分，而表象又不是任何区分——指示着意识之本性中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意识在本质上同时既是尺度，又是被尺度衡量的东西。如果我们并不是把这种模棱两可看作缺乏明确性，而是把它看作意识本身的本质统一性的标志，那么，意识就在其模棱两可中显示出那两个最初分别地被表象的规定（即知识和真理）的共属一体。从意识之本性中产生出衡量和尺度的可能性。


  黑格尔用关于意识的第二个命题，来描绘那种表象着现象知识的陈述的对象的本性。在第八节中道出的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是：“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现在接着有了第二个命题：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这个句子的语言用法引人注目。但这种对我们来说有些怪异的语言用法对黑格尔来讲则是亲切的，而且是基于作为对象的本性向他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黑格尔说“给它自己”（an ihm selbst），而不是说“给本身”（an sich selbst）呢？因为在意识的本性中就含有一个为意识的尺度。这个尺度并不是从某个地方取来的，以便意识自在地采纳这个尺度，并且因此自为地拥有这个尺度。这个尺度也不是从外部被应用到意识身上的。它就蕴含在意识本身中。而且这是因为，由于意识以两重性方式既是尺度又是被衡量的东西，从意识而来就已经产生出具有尺度性质的东西了。然而，这里难道不是同样可以说，或者更好地应该说，意识自身“给本身”提供尺度吗？但什么是意识本身呢？当意识寓于自己而存在时，那就是意识本身；当意识合乎本己地自为地存在，并如此这般地自在自为地存在时，它就是寓于自己而存在。假如说意识自身“给本身”提供尺度，那么，严格地看来，这就意味着：意识为自己给出自身的尺度。但通常地，意识恰恰并不关心在真理性中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真理也并非从天上掉到意识身上。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便具有它自己的尺度。因此，它本身就“给它自己”提供了尺度。这个“给它自己”具有双重意思：意识在其本质中包含着尺度。但包含在它那里而并不在其他任何东西那里的，并不是意识径直就给予本身的东西。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它提供，但同时又没有提供。


  就自然的意识表象自在的存在者而言，被表象者就是真理，而且是“为它”的，即为直接表象着的意识的。与“给它自身”相应，当黑格尔想说意识把它径直表象出来的东西看作真理时，他使用了这个“为它”。径直表象着之际，意识完全投入被表象者之中，而且并不特别地把被表象者归结于表象者本身。诚然，意识在其表象中具有被表象者，但并不是自为的，而只是“为它的”。不过，随着意识为它而表象的真理，意识同时“为我们”——专注于真理的真理性的我们——给它自己提供了真理的真理性，也即提供了尺度。由于我们把现象知识本身陈述出来，我们便把显现采纳为尺度，以便借此来衡量那种把这一显现者看作尺度的知识。在现象知识中，知识所意识到的东西是真理。如果我们把这种真理称为对象，把知识称为概念，那么，从显现者的显现的角度对显现者的考查性陈述就在于：我们要去审视，看看知识，把自然的意识看作其知识的那种知识，是否符合于真理。或者，如果我们反过来把我们要考查的知识称为对象，把被意识之物的自在称为概念，那么，考查的要旨就是去审视，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概念。这种解说的关键点在于：每当我们表象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时，我们所衡量的东西和我们借以衡量的东西，都归于意识本身之中。意识把考查的两个本质性环节提供给它自己。对我们陈述者来说，由此就得出了那个准则，它指导着一切对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的表象活动。这个准则就是：抛开你们关于显现者的观念和思想。相应地，绝对认识的基本态度并不在于，耗费认识和论证去扰乱现象意识，而在于，丢开所有这些认识和论证。通过这种丢开，我们便达到了纯粹的审视，这种审视使我们看到了显现。在审视中，我们得以“按照事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但这个事物乃是现象知识本身。事物的实际性，即实在的实在性，乃是显现本身。


  现象意识在它本身就是被衡量的东西和尺度。黑格尔对两者归于意识本身这回事情所作的说明的方式，看来犹如一种可疑的、纯粹字面的游戏，留给我们一种怀疑。意识包含着知识和在知识中被意识的真理。无论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把真理称为对象，还是反过来把真理称为概念，把知识称为对象，结果似乎都是同一的。实际的结果也是同一的。但因此之故，两者就绝不是相同的，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和对象这两个名称，也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在自然的意识中表象出来的东西叫做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为它的”对象，也即为自然的意识的对象。但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对象，那么，作为现象知识的知识就是“为我们的”对象，也即为我们——就其显现来考察显现者的我们——的对象。如果自然的意识借以表象出被意识者的那种知识被叫做概念，那么，概念性的把握就是把某物作为某物表象出来。这时，“概念”一词就是在传统逻辑意义上被理解的。相反地，如果我们把在意识中被表象出来的真理称为概念，而知识作为我们的对象是从这个概念上得到衡量的，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真理的真理性，是现象知识在其中得以达到其本身的那种显现。


  对于对象和概念这两个名称的使用初看起来是任意的，实际则不然。在我们看来，这种使用自始就维系于意识的本性，也即黑格尔在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中道出的意识的本性：“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在意识把某物看作它的真理之处，它将把它的真理性的一个形态实现出来。真理乃是“为它的”对象。真理性乃是“为我们的”对象。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所以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在显现者中显现出——不是“为它的”，而是“为我们的”——显现者的显现。黑格尔在下面这句话中道出了这一点（对这句话，我们现在加了几处着重号，以便更清晰地理解它）： “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而且是作为绝对认识者的我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


  既然我们可以从意识本身而来使用考查的尺度，所以在这方面，根本就无需我们的额外的行动了。不过，就我们本身是意识而言，我们能够使用的那个东西，借此还没有明确地成为可供我们使用的东西。如果陈述处在纯粹审视的准则控制中，那么，晦暗不明的事情恰恰是，我们如何能通过简单地丢开我们的观点来接受某个东西，并且就能具有尺度本身。我们承认，被衡量的知识和尺度都归于意识之中，以至于我们在这里只需接受它们；但即便是这样，倘若没有我们的额外的行动，衡量活动及其实行也是不可能发生的。难道陈述中的一切本质性因素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吗？如果没有考查，则无论是被衡量的东西，还是尺度，都不能成其所是。那么，这种考查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


  【黑格尔】


  （十三）但是，就概念和对象、衡量的尺度和被衡量的东西都已现成存在于意识自身之内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我们的任何额外的行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比较它们和认真地考查它们；因此，同样就这一方面来看，既然意识自身考查自己，那么我们还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的袖手旁观了。因此意识一方面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意识。既然两者都是为意识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符合于这个对象与否，乃是对这同一个意识而言的。诚然不错，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就只是像意识所认识它的那个样子，意识似乎不可能窥探到对象的不是为意识的那个本来面目或其自在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对象来考查它的知识。但是，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表明是有区别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为意识的存在。根据这个现成存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知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识的。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来就仅只是对它（意识）而言的自在。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的东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考查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考查。


  【海德格尔】


  第十三节通过表述和解说关于意识的第三个命题来回答上述问题。这第三个命题毫不起眼地隐藏在一个从句中。用主句的形式来讲，这个命题就是：“意识自身考查自己。”这就是说：只要意识是意识，那么意识就是考查。意识一词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词语；只有当我们在思考“意识”中的这一“存在”（-sein）之际一并思考了考查的特性，尤其是一种由知识的意识所决定的考查的特性，这时，我们才思考了意识这个基本词语。


  在考查中，被衡量的东西和衡量的尺度这两者一道存在。因此，两者聚合在意识中，这绝不是把一方应用到另一方这样一种附加行为的结果。意识的本性乃在于两者的结合，这种本性已经在多方面显示出来了。自然的意识乃是关于被它视为真理的那个对象的直接知识。自然的意识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它对对象的知识的知识，即使它并没有特别地回头专注于这种知识。关于对象的意识和关于知识的意识是同一东西；对这同一东西而言，对象和知识都是被认识的东西。对象和知识“乃是为这同一个意识的”。一方和另一方同时为同一东西即意识本身而存在。意识为它而言就是两者的相互区分。按其本性来看，意识就是把一方与另一方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就是考查。“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然而，真正说来，意识始终只是这种方式成为考查的，即：意识只有在一种生成过程中才发觉，知识是否符合于对象从而成为真实的对象，对象是否符合于知识根本上认识的那个东西。只有当这样一种生成在意识中发生时，才有考查。当意识发现它直接看作真理的那个东西的实际真理性时，这样一种生成就攫住了意识；也就是说，当意识发现，一旦它在对象的对象性中表象对象，它便确定地认识到什么，这时，这样一种生成就在意识中发生了。相应地，对意识来说，无论是在对象背后，还是在意识对对象的直接表象背后，都还存在着某种东西——意识必须发现的某种东西，意识必须启程前往的某种东西。启程在此同时意味着：“对……开启自身”和“动身上路去……”。


  对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的解说已经表明：自然的意识“只是知识的概念”。诚然，意识具有一个关于它的作为对象的对象的普遍观念，同样也具有一个关于它的作为知识的知识的普遍观念。但自然的意识并没有参与这个“作为”（als），因为它只是承认直接被表象出来的东西，尽管后者之被表象始终一味地借助于这个“作为”。由于自然的意识按照它自己的心智，并不关心这个“作为”，所以它以自己的固执，绝不自发地回到那个作为它的背景奇怪地面对着它的东西那里。这样看来，意识是比较但又不是比较。在其关于对象的表象中，意识按其本性就是在“自在的存在”与“为它的存在”之间的区分，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区分。意识不只是这种自身不是区分的区分，而毋宁说，意识与此一体地乃是对象与其对象性的比较，是知识与其被认识状态的比较。意识自身就是比较，但自然的意识却绝没有专门去实行这种比较。


  在意识之本性中，知识和对象分裂开来，但绝不能相互分离。同样地，在意识之本性中，对象和概念在“作为”中分裂开来，但绝不能相互分离。在意识之本性中，这两者自身分裂开来，但绝不能相互分离。黑格尔区分出所有这一切，但又把所有这一切纳入一个普遍的区分中拉平了，从而没有让它们进入它们的本己之中——这种情况自有其隐蔽的原因，其原因在形而上学的本质中，而不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从形而上学的隐蔽本质中也可以找到原因，说明那些差异被拉平之后的那个水平是由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差别来决定的，而这种差别在ratio［理性］的区分中表现出来。黑格尔把这种区分把捉为否定之否定。


  凭着应有的谨慎和必要的保留态度，我们可以着眼于黑格尔所设定的区分，来提出一个我们以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过的差异。由于自然的意识径直面对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对象，同样又径直面对作为某个存在者的它关于对象的知识，而且始终保持在那里，所以，自然的意识可以叫做存在状态上的意识。“存在状态上的”（ontisch）这个表述源出于希腊文的τὸ ὄν，即存在者，它意味着与存在者相关的东西。但希腊文的ὄν，即“存在者”，本身包含着存在状态（即οὐσία［在场］）的一个特有本质，这个本质在其历史过程中绝不是始终如一的。如果我们在思想中使用ὄν和“存在者”（Seiendes）这两个词语，那么，我们首先就假定了：我们思考，也即我们关注着，何以意义始终变化，意义总是怎样历史地确定下来。如果因为存在状态已经揭示自身为对象性，从而存在者作为对象显现出来，并且如果存在者相应地被称为非对象性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就已经立足于存在学之上，这种存在学把ὄν［存在者］规定为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把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规定为subiectum［一般主体］，而又根据意识的主体性来规定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存在。由于ὄν既意味着“存在者”，又意味着“存在”，注137所以，这个ὄν作为“存在者”就可能被聚集（λέγειν）到它的“存在”（Seiend）那里。实际上，按照它的两义性，ὄν作为存在者已经被聚集到存在状态中了。它是 存在学上的。但凭着ὄν的本质并且根据ὄν的本质，这种聚集，即λόγος［逻各斯］，总是不断变化的；而随着这个λόγος［逻各斯］，存在学也总是不断变化的。自从ὄν即在场者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出来，希腊思想家就认为在场者的在场植根于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中，即植根于无蔽领域的自行显示着的显现中。相应地，在场者的多样性，即τὰ ὄντα［诸存在者］，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在其在场中简单地被接受为在场者。接受（Annehmen）在这里意味着：不加考虑地承认，满足于在场者。接受（δέχεσθαι）更无别的。因为，这种接受没有进一步去思在场者之在场。它始终停留于δόξα［意见］中。与此相反，νοεῖν［思想］则是那种觉知（Vernehmen），它专门觉知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并且先行探入其中。注138


  两义性的ὄν既指在场者，也指在场。它同时指这两者，而绝非指其中之一。与ὄν的这种根本的两义性相应，对δοκοῦντα［假象］的δόξα［意见］，也即对ἐόντα［在场者］的意见，与εἶναι［存在、是］之νοεῖν［思想、觉知］，也即ἐόν［存在］之思想，是一体地联系着的。νοεῖν［思想］所觉知的东西，并不是有别于单纯假象的真实存在者。而毋宁说，δόξα［意见］直接觉知在场者本身，但并不觉知νοεῖν［思想］所觉知的在场者之在场。


  如果我们根据ὄν的自行遮蔽着的两义性，在在场者与在场的双重性中来思考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思考在今后是必然要做的），那么，形而上学的开端便与西方思想的开端是同时发生的。相反地，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看作一个超感性世界与一个感性世界之间的分离，并且把超感性世界看作真实存在者，而把感性世界视为仅仅是假象的存在者，那么，形而上学就是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发端的。然而，随他们的思想而发端的，只不过是对那种早先的在ὄν中的双重性所作的特殊方向上的阐释。形而上学的非本质（Unwesen）即始于这种阐释。此后直到今天，人们从这种非本质而来，曲解了形而上学的真正的本质开端。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即便在形而上学的本质开端中，那种在ὄν之两义性中起支配作用的差异始终还是未曾思的，而且正是这种“始终未曾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那么，我们这里所思的非本质就不是什么否定性的东西。与这种未曾思相应，ὄν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也始终是未获根据的。但正是这种未获根据的东西给予存在—学（Onto-Logie）以其本质的强力。


  在存在学这个名称背后，存在之历史对我们遮蔽着自身。“存在学的”（ontologisch）意味着：完成那种聚集，即把存在者聚集到其存在状态中。那种本质，它由于向来按照存在者之无蔽状态而忍受着存在之历史，从而就其本性而言处于这种历史中——这种本质是存在学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意识在其对存在者的直接表象中乃是存在状态上的意识。对它来说，存在者乃是对象。但对对象的表象把对象作为对象表象出来，尽管这回事情还没有为思想所把捉。表象已经把对象聚集到它的对象性之中，因而就是存在学上的意识。然而，由于它并没有思考对象性本身（尽管它已经把这种对象性表象出来了），所以，自然的意识乃是存在学上的，而又还不是存在学上的。我们说，存在状态上的意识乃是前存在学的。作为这样一种意识，自然的、存在状态上暨前存在学上的（ontisch-vorontologisch）意识潜在地是存在状态上的真理与存在学上的真理性之间的区分。因为有意识（Bewußt-sein）意味着：这种区分存在（sein），所以，意识根据其本性乃是对存在状态上和存在学上被表象之物的比较。作为比较，意识便在考查中。意识的表象在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自我检验。


  因此，意识自身之成为自然的意识，绝不仅仅是这样，即，意识始终可以说隔绝于它的在真理性中的对象和它的在确定性中的知识。自然的意识植根于它自己的本性。它以其本性的方式之一存在。但它自身并不是它的本性。毋宁说，意识绝不能靠自己获得本性，从而获得那种不断地在它背后发生的东西，这乃是意识的本性所决定的。但作为自然的前存在学上的意识，意识已经走上了通向其真理性的道路。不过，在这条道路上，意识也就不断地返回来，并且始终是为它的。通常的意见并不想审视，看看真正地在它视为真理的东西背后隐藏着、并且自行隐匿的东西是什么。它拒绝这种审视——而怀疑正是作为这种审视去查看事实上作为真理性而在真实之物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有朝一日，怀疑能够看到，对哲学观点来说始终在后面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前面的。自然的意识绝不可能达到它的真理性的背后，因为那是它的背景；它的真理性自身事实上乃是那种光亮的前景——在这种光亮范围之内，已经有作为一种“已经看到”的任何知识和意识的方式了。


  不过，哲学本身不时抗拒着怀疑。它更愿偏袒自然的意识的常规意见。尽管它承认，对象之为对象必定具有对象性。但对象性对它来说只不过是非对象的东西而已。哲学偏袒常规意见，并试图对它作出保证，让它相信它是正当的；因为哲学认为，这种非对象的东西只能在常规意识的表象中被表象出来，而这种表象因此是不充分的，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游戏；这些保证容易为自然的意识所接受，甚至使自然的意识获得了一种印象，让它感觉这些保证就是批判的哲学，因为它们对存在学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种怀疑只不过是怀疑的假象，因此是为躲避思想而向意见系统的逃遁。


  相反地，如果怀疑是作为彻底的怀疑主义来实现的，那么，思想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就展开为由存在学上的意识专门完成的对存在状态上的意识与前存在学上的意识的比较。存在学上的意识并不是与自然的意识相分离的，而是回到作为存在状态上的表象和前存在学上的表象的原始统一的意识的本性之中。如果这种比较一旦发生，那么就有考查在进行之中。在这种比较的发生中，意识就在显现中向自己显现出来。它是自我在场的。它存在着。意识通过在其真理中自我生成而存在。


  这种生成通过考查的展开而存在；而考查即是一种比较。考查根本上只可能通过先行于自己来展开。怀疑先于自身看见，并且自行预见。怀疑预见到知识及其对象在它们的真理性中是什么。第六节已经指出，自然的意识在考查的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如果它的被假定的真理是就真理性而被审视的，那么显而易见，知识并不符合于它的对象，因为它并不想对对象的对象性作出反应。为了与对象的真理性相适应，意识必须改变以往的知识。而就在它改变它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同时，对象也已经改变了自己。


  这里，对象性就是对象了；而现在所谓对象，不再能根据先前关于对象的意见来确定了。但即便对象性只是根据先前的对象，同时只是消极地，并且总是越来越消极地被假装为非对象的东西，这时候，那种先前关于对象的意见也还推动着它的知识。哲学致力于成为对常规意见的漫不经心的无能的大肆颂扬。


  在预见到现象知识之显现的考查性比较中，不仅是关于对象的自然知识（作为被假想为惟一的和真正的真实知识）经不起考查，而且对象本身也失去了它作为考查之尺度的地位。在构成意识自身之本性的考查中，无论是被考查的东西还是尺度，都没有经受住考查。两者在那个本身在考查过程中出现的东西面前没有经受住考查。


  【黑格尔】


  （十四）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刚才谈到的那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加明确地指出，以便我们能以一道新的光线照明下面的陈述的科学方面。意识知道某种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对象是本质或自在；但它也是为意识的自在；因此，在这种真理上就出现了双重意义。我们看到，意识现在有了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后者初看起来好像只是意识对其自身的反映，不是一种关于对象的表象，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对前一种对象的知识的表象。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而这样一来，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说，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一种对象的经验。


  【海德格尔】


  第十四节开头一句说：“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这里，黑格尔以“经验”一词所指为何呢？他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此间已成了主体，并由此成了客体和客观的东西。存在自古以来就意味着：在场。意识——即根据被认识状态而存在的东西——在其中在场的方式乃是显现。作为其所是的存在者，意识乃是现象知识。以“经验”这个名称，黑格尔指的是显现者本身，即ὄν ᾗ ὄν［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在“经验”一词中所思的是这个ᾗ［作为］。根据这个ᾗ［作为］（拉丁文的qua，德文的als），在其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得到了思考。“经验”现在不再是表示一种认识方式的名称。就存在根据存在者而被领会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言，“经验”现在是存在之词语（das Wort des Seins）。“经验”指的是主体的主体性。“经验”表示在“有意识”（Bewußt-sein）一词中的“存在”（-sein）的意思——而且是这样，即，只有根据这个“存在”，“意识”（Bewußt-）一词中有待思的东西才变得清晰起来，才会成为有约束力的。


  “经验”这个奇怪的词语作为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进入我们的思考中，这乃是因为：已经到时候了。诚然，这个词的用法完全脱离了通常的语言用法，也完全脱离了哲学的语言用法。但它是作为黑格尔的思想所坚持的事情本身的成果而发生的。这种语言用法本质上不同于单纯的谈论方式；对这种用法的合法性辩护就在于黑格尔在前面几节中着眼于意识的本性而洞见到的东西中。关于意识的三个命题勾勒出意识之本性的基本结构：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第二个命题从下述角度来阐明第一个命题：它表明，意识得以把握在其真理性中的自身的“它自己的概念”，乃是这种自我把握的过程的尺度，而这个尺度与被衡量的东西一起，归于意识之中。第三个命题指示出被衡量的东西与尺度的原始统一性，而意识就是作为这个原始统一性成其本质的，因为它自身就是考查性的比较，从这种比较而来，两者才与显现者的显现一道显露出来。显现的本质乃是经验。“经验”这个词现在已然具有那种含义，即它在对意识之本性的说明中已经包含着的那种含义。


  但通过前面的考察，凭着这三个关于意识的命题，已经得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必须总是已经得到了命名，因为从其自身的方式来看，它是不可回避的。黑格尔本人直到在其中出现了“经验”这个关键词语的那一节才道出了这个东西。所有这三个命题的动词都是有歧义的：第一个命题中的“是”，第二个命题中的“提供”以及第三个命题中的“考查”。


  意识本身是它自己的概念，同时又不是它自己的概念。意识以下述方式是它自己的概念，即：概念在意识中生成，而意识在概念中找到自己。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同时又没有给它提供尺度。意识提供尺度，是因为意识之真理性来自意识自身，而意识自身作为绝对确定性达到其显现。意识又没有提供尺度，因为意识总是一再扣留着尺度，从而可以说把尺度隐瞒起来——这个尺度，作为始终非真实的对象，是承受不了什么的。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但又没有考查自己。意识考查自己，因为意识根本上乃是根据那种对对象性和对象的比较才成其所是的。意识又没有考查自己，因为自然的意识固执于它的意见，未经考查地把它的真理冒充为绝对真理。


  以这种两义性，意识泄露出它的本质的基本特征：它已经是某种东西，同时又还不是某种东西。意识意义上的存在意味着：居留于“已经”的“尚未”中，而且，这种“已经”就在“尚未”中在场。在场自身就是一种入于“已经”的自我指引。它动身走上通向这个“已经”的道路。它自身为自己构成道路。意识的存在就在于它自行运动，它为自己开辟道路。存在，被黑格尔思考为经验的存在，具有运动的基本特征。黑格尔在这一节的开头就道出了经验的本质，他说：“……辩证的运动……”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而且在此是根据现象知识的科学所陈述的东西来理解的。倘若我们认为，黑格尔仅仅是把陈述标识为一种经验，以强调陈述必须遵循现象，并避免沦于空洞的构造，那么，我们这种看法或许是对原文最糟糕的曲解了。这里要思考的经验并不属于陈述，并不是陈述之特性的一个标志，相反地，倒是陈述归属于经验之本质。经验乃是显现者本身的显现。对显现的陈述是显现的一部分，属于显现，因为显现乃是意识在其中实现其实在性的运动。


  黑格尔以着重号把这种运动称为“辩证的”。无论是在前面的段落中，还是在下面的段落中，他都没有对这个仅仅在这里使用的术语作出解释。因此，我们试图根据前面关于意识之本性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来理解这种辩证的东西。人们或许也可以根据正题、反题和合题的统一，或者根据否定之否定，来说明这种辩证的东西。不过，任何方式的论题都在意识中有其本质，就连否定性——根据否定被理解的否定性——也植根于意识之中。但意识的本质被认为只有通过它的本性的展开才能得到规定。同样地，辩证法是否仅仅是认识的方法，或者辩证法是不是作为某种实在的客观实在本身的一个特性——这个问题，我们且撇开不究。只要实在之实在性存在，这种实在性如何植根于意识之存在中，以及这种存在的情形如何等问题还没有得到确定的解决，则上面的问题就还是一个假问题。关于辩证法的探讨犹如人们根据静止的污水来解释喷涌的源泉。也许，通向源泉的道路还远着呢。但我们必须做出努力，借黑格尔的帮助，指出这条道路的方向。


  意识作为意识乃是它自己的运动，因为意识乃是存在状态上暨前存在学上的知识与存在学上的知识之间的比较。前一种知识需要后一种知识。后一种知识向前一种知识提出要求，要求成为前一种知识的真理性。在一方与另一方之间（δια），有这些要求的话语，有一种λέγειν［言说、放置、聚集］。在这种对话中，意识向自己说出它的真理性。这种διαλέγειν［对话］乃是一种διαλέγεσθαι［自行聚集］。注139但这种对话并不滞留于意识的某一种形态中。作为对话，它穿越（δια）意识之形态的整个领域。在这种穿越中，它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本质的真理性中。这种普遍的聚集即διαλέγειν［对话］乃是一种自行聚集（即διαλέγεσθαι）。


  意识是作为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对话注140的意识，这种对话贯穿意识的所有形态而完成对意识之本质的聚集。就意识之形成既作为自行聚集着的对话又作为自行表达着的聚集发生出来而言，意识的运动是辩证的。


  惟有根据存在状态上暨存在学上的意识的辩证特性，我们才能取得意识之表象的论题特性。因此，把辩证法描述为正题、反题与合题的统一体，这始终是正确的，但也始终只是一种派生出来的描述。对于把辩证法解释为无限的否定性的做法，情形亦然。这种无限的否定性的基础乃是意识的对话形态向绝对概念的普遍的自行聚集；而作为绝对概念的意识就在其完成了的真理性中存在。论题—肯定特性和否定着的否定是以原始辩证的意识之显现为前提的，但绝不构成意识之本性的成分。我们既不能在逻辑上根据表象的肯定和否定来解释辩证法，也不能在存在状态上把它确定为实在的意识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和运动方式。辩证法作为一种显现方式归属于存在，而存在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从在场中展开出来。黑格尔不是辩证地把握经验，而是根据经验的本质来思考辩证法。经验乃是那个作为主体的根据主体性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


  经验的决定性的本质环节在于：意识在经验中获得新的真实对象。这里重要的是作为真理性之发生的新对象的发生，而不在于一个对象被看作某种与认识相对的东西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再能够把对象思考为与表象相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思考为那种东西，它与旧的对象（还不是真实的对象）相对立而作为意识的真理性产生出来。经验乃是意识——就意识存在而言——驶向其概念的方式；而意识作为它的概念才实际地存在。这种行驶着的伸展在显现着的真理中通达真理性之显现。在通达真理性之际，它也就达到显现本身的自我显现。经验中的“行驶”具有“拉、牵引、移动”的原始含义。注141木匠在建造房屋时沿着木梁在某个方向上移动。行驶是一种“伸向……”，比如一个人迁移到另一个的视野中。行驶是一种“护送着达到……”，比如牧人外出放牧，护送牧群上山。所以，经验乃是伸展着和通达着的达到。经验乃是一种在场方式，也即一种存在方式。通过经验，显现着的意识本身入于其本己的在场寓于自身而在场。经验把意识聚集于它的本质的聚集之中。


  经验乃是在自我表象中成其本质的在场者的在场状态的方式。一向在意识之形成史中对意识而言产生出来的新对象，并不是某种真实之物和存在者，而是真实之物的真理性，是存在者之存在，是显现者之显现，是经验。根据第十四节末尾一句话来看，新的对象无非就是经验本身。


  在其esse［存在］中的ens［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乃是在场（Präsenz）。而在场乃以呈现（Präsentation）方式成其本质。但由于ens［存在者］，即subiectum［一般主体］，此间已经成了res cogitans［思维体］，所以，这种呈现在自身中同时又是表象着的，也即是再现（Repräsentation）。黑格尔在“经验”一词中所思考的东西首先说明res cogitans［思维体］作为subiectum co-agitans［心灵主体］是什么。经验是绝对主体的呈现；这个绝对主体乃在再现中成其本质并因而自我完成。经验乃是绝对主体的主体性。作为绝对再现的呈现，经验是绝对者的在场（Parusie）。经验是绝对之绝对性，是绝对在彻底的自行显现中的显现。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把这里所谓的经验思考为意识的存在。但存在意味着在场。在场公布自身为显现。显现眼下乃是知识的显现。经验作为存在成其本质；在这种存在中，蕴含着作为显现之特性的表象（呈现意义上的表象）。即使是在经验知识的通常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时，黑格尔首先关心的也是在场因素。这时，他把经验理解为“对当前事物本身的注意”（参看《精神现象学》序言，霍夫麦斯特版，第14页）。相当谨慎地，黑格尔绝不只是说，经验乃是对当前事物的注意，而是说，经验是对在其在场中的当前事物的注意。


  经验关涉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但意识通过考查自己而存在，就此而言，意识驶向它的在场，以便通过这种在场。现象知识的显现必然在其在场中再现自己，也即陈述自己。陈述属于经验，并且归属于经验之本质。陈述不只是经验的可有可无的配对物。因此，只有当我们揭示出现象知识的陈述以何种方式归属于显现本身，这时候，我们才能把在其完全的本质中的经验思考为绝对主体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倒数第二节（即第十五节）就是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以进入作为绝对之此在（Dasein）的经验的本质中。


  【黑格尔】


  （十五）在我们对经验过程的这个陈述里，有一个环节似乎使这里所说的经验与通常所理解的经验不尽一致。在这里，从第一种对象以及从这种对象的知识发展到另一种对象，即，发展到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象，其间的过渡被说成为：对第一种对象的知识，即，第一种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第二种对象。与此相反，通常所理解的情况则好像我们是从一种另外的对象上经验到我们的第一种对象的非真实性的，而这另外的一种对象，是我们偶然地从外面找到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我们所有的对象，只是那种对自在而自为的东西的单纯的把握。但按照上述的那种看法，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像这样地来考察事物，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通过这种考察，意识所经历的经验系列，就变成一个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这种考察并不考察我们正在考察着的那种意识。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跟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情况，即是说，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变成一个空无所有，而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所包含着的真理。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成这样：由于当初作为对象而出现于意识之前的东西归结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种知识，并且由于自在变成了自在的一种为意识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因而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本质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就使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按照它们的必然性向前发展。不过，这种必然性，或者说，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暗示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因此，在意识的运动过程里就出现了一种环节，即自在的存在或为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为我们的（我们研究意识过程的人，知道它出现），而不是为意识的（意识并不知道它的出现），因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然而这种为我们出现的存在，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的形式，亦即它的纯粹的出现；所以就它是为意识的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的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就同时又是一种形成运动。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海德格尔】


  第十五节开头讨论的是自然的意识所具有的关于人们所谓的经验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与黑格尔所思考的经验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经验对自然的意识来说始终是难以达到的。它乃是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因此，我们无论在哪里都不能把它当作存在者范围内的一个存在着的物件而把它发现出来。如果我们要从某个对象那里，譬如在我们使用的某个工具那里，取得令人满意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所经验的对象被应用于其上的那个对象上取得这种经验。如果我们要在某个人身上取得简单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在某些特定的时机，在这个人得以证明自己的情形和关系中来取得经验。我们就某个对象所取得的经验并不关涉这个对象本身，而是关涉到另一个我们所提供的对象，我们参与其中的对象。在通常的经验（即experiri）中，人们是根据由其他对象设定起来的条件来看要考查的对象的。这些其他对象给出了我们要考查的对象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以往所具有的关于要考查的对象的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新提供出来的那些对象中分得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新东西。旧对象的非真理性显示在新对象上面，而后者是我们要直接表象的，以便同样地在表象之际把它置入与那个我们想对之有所经验的已经熟悉了的对象的比较关系之中。而在意识本身藉以存在的那种经验中，情形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表象一个对象的对象性，一个真实之物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就取得了有关旧对象的经验，而且，这样一来，恰恰在旧对象那里，产生了新的对象，即对象性。在旧对象那里，并且由之而来，新对象升起并进入其状态之中。因此，要紧的事情是，不仅要坚持不向另一个直接现成的对象逃遁，而且首先要专门去探究旧对象。自然的意识把它所表象的东西和它的表象直接表象为存在者，而不去注意它同时已经表象出来的存在。所以，如果自然的意识要去关注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它不仅必须保持在存在者那里，而且必须返回到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已经处于被表象状态的东西那里，由此来探究存在者。就显现者的显现显露出来而言，意识已经以某种方式扬弃了通常的表象，并且从显现者返回到显现那里了。


  在显现的自行显现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意识本身的转化”。转化乃是意识的经验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它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在意识的这种转化中自行陈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意识”的，也即并不是为自然的意识的。在这种转化中自行陈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它”的，即并不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意识的，而是“为我们”的，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是谁呢？


  这里的“我们”就是那些人，他们虽然在自然的意识的转化中让这种意识保留在其意见中，但同时又特别地观看着显现者的显现。这种特别地专注于显现的观看，乃是怀疑藉以实行的那种审视；这种怀疑预见了绝对之绝对性，并且先行对这种绝对性有了准备。在彻底的怀疑主义中显露出来的东西“为我们”而显示自身，亦即为那些在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之际已经具备存在的人们而显示自身。在怀疑中起支配作用的意识的转化乃是一个配备过程，意识正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对显现有了准备。诚然，向如此这般被配备者显示自身的东西，就其内容而言，是归属于意识本身的，并且是“为它”的。但显现者显示自身的方式——亦即作为显现——乃是显现者的外观，即它的εἷδος［爱多斯、外观］，后者形成一切显现者，把一切显现者置入景观之中并赋以形象，那就是μορφή［形式］，即forma。黑格尔称之为“形式”。这个形式绝不是“为它”的，不是为自然的、直接表象着的意识的。就这个形式为意识而存在而言，它对意识来说始终仅仅作为对象而存在，而绝不是对象性。形式，即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是“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转化中并不直接观看显现者，而是观看显现者之显现。意识的转化乃是一种表象的转化；它并不从直接的表象拐向偏门旁道上去，而毋宁说，它是在自然意识的范围内去关注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得直接的表象能够把某物当作在场者来加以知觉。


  在意识的转化中，我们关心的是任何一种自然意识都不能发现的东西。我们观看的是“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这也包含了转化。通过转化，显现者之显现得以进入陈述之中。惟有这种转化才把经验翻转并设置入陈述中。通过这种转化，意识的经验便“提升到科学的发展进程”中。陈述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象出来。它乃是关于ὄν ᾗ ὄν［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科学。我们在转化中转向对显现者本身的审视；这种转化把我们的观看带入科学的发展进程中。针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怀疑把存在者置回到它本身，以致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在“作为”（als）中显示自身。这种转化特别地使这个ᾗ［作为］在与ὄν［存在者］的关联中发生出来。这样，经验的决定性因素——意识自身通过这种经验而在其显现中自行显现——就在这种转化中。但这种转化却是“我们的额外做法”。


  然而，在前面几节中（特别如在第十二节中），黑格尔不是已经花了全部的思考，想要表明，在现象知识的陈述中我们恰恰必须撇开我们的观念和思想，才得以保持“纯粹的审视”吗？在第十三节中，黑格尔不是明确地说，意识自身考查自己，因此“我们的额外做法”是多余的吗？通过撇开一切额外做法，我们得以达到这样一点，即，显现者从自身而来在其显现中显示自身。但这种撇开不会自行发生。如果连放手不干也是行为，那么，这种撇开也是一种行为了。这种行为必然是一种额外的做法。因为，只有当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怀疑预见到存在者之存在时，存在者才能自由地从自身而来显现出来，并且让它的显现闪耀出来。意识之转化的额外做法乃是让显现者本身显现出来。这种额外做法并不是把与经验格格不入的东西强加给经验。毋宁说，它只是特别地从经验本身中产生出包含在作为意识之存在的经验中的东西；而这种意识，根据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来看，自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所以，这种额外做法甚至也绝不能消除那种对陈述来说必需的纯粹的审视。在这种额外做法中，并且通过这种额外做法，纯粹的审视倒是开始了。因此，这种审视保持在额外做法中。


  在前一节中，黑格尔说，经验乃是意识本身对它自身所实行的运动。这种实行乃是那种力量的运作——绝对之意志作为这种力量而意求绝对在其绝对性中寓于我们在场。绝对作为意志而存在；这种意志以经验方式运作。经验乃是伸展着和通达着的到达——显现就是作为这种到达而自行显现的。作为这种到达（在场），经验标示着意志之本质，这种本质与经验的本质一道，自行遮蔽于存在之本质中。我们这里所思考的经验既不是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通常所见的意欲方式。绝对之意志作为经验而运作，寓于我们而存在，也即作为显现者而为我们显现出来。显现者在其显现中为我们陈述出自己，因为我们对转化是有额外的贡献的。这种额外做法因此意求绝对之意志。这种额外做法本身乃是绝对之绝对性所意愿的东西。意识的转化并没有把我们这边的什么自私自利的东西强加给绝对。它把我们置回到我们的本质中，这种本质在于：在绝对之在场（Parusie）中在场（anwesen）。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把在场陈述出来。经验之陈述根据经验之本质而有所意愿，意愿成为经验的一部分。额外做法揭示出我们在审视中亲近于绝对之绝对性的情况。


  经验乃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此间已经显现在意识之特性中，并且作为显现者存在于呈现中。但如果经验之本质包含着陈述，如果陈述以转化为基础，如果作为我们的额外做法的转化乃是对我们的与绝对之绝对性的本质关系的实行，那么，我们的本质本身就归属于绝对之在场。转化乃是深入绝对性的怀疑。它转化一切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由于预先具备了显现，它超过一切显现者本身，包含一切显现者，并且开启出显现在自身中自行显现出来的那个场所的范围。在这个场所中，并且贯穿这个场所，陈述展开其行程，它不断地以怀疑方式先行于自己。在转化中，陈述在自身面前具有绝对之绝对性，从而在自身那里具有绝对。转化开启并界定了意识之形成史的场所。如此这般，转化便保证着意识经验的完整性和发展进程。意识之运动是由于意识先行于自身，在先行于自身之际返回到自身那里，在返回之际又展开为意识之在场，并且作为在场而成为持续的。意识的彻底的、持续的在场状态乃是绝对之存在。通过转化，现象知识便在其显现中并且仅仅在这种显现中显示自身。显现者外化而进入其显现。通过这种外化，意识便出离而进入其存在之极致。但意识既没有因此而离开自身和它的本质，绝对也并没有由于这种外化而落入其空虚的软弱之中。而毋宁说，这种外化是显现之丰富性的保持，所凭靠的是意志的力量，而绝对之在场就是作为这种意志而运作的。绝对之外化乃是它的进入其绝对性的显现过程中的回忆。外化根本不是那种进入抽象的异化，相反地，恰恰是通过外化，显现才在显现者本身中成为游刃有余的。


  无疑，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主体性是存在之本质的特有命运——在其中，存在之无蔽状态（而不是存在者之真理）自行隐匿，从而规定着一个特有的时代。在主体性范围内，每个存在者本身都成了对象。一切存在者都是根据这种持存化并且在这种持存化中成为存在者的。如果说，在技术的本质建基于其中的这个主体性时代里，自然被当作存在而与意识对立起来，那么，这种自然就只是那种存在者，就是作为现代的技术对象化过程之对象的存在者——这种对象化过程毫无差异地向事物和人类的持存发起进攻。


  惟有意识之转化首先特别地开启出那个区间（δια），在此区间范围内，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才达到它自己的语言。同时，作为针对绝对之绝对性的怀疑，这种转化也开启出那个完整的领域，贯穿（δια）这个领域，意识才把它的历史聚集到完成了的真理性之中，并且以此方式形成它自己。意识之转化揭示着双重的λέγεσθαι［言说］中的双重的“之间”（δια）。首先并且一般地，这种转化形成了那种运动的辩证法的本质空间，而经验就是作为这种辩证的运动，展开自身而成为意识的存在。


  意识之转化乃是怀疑之观看的实行；怀疑观看着，因为它已经具备了绝对性，从而通过绝对性而拥有了绝对性。怀疑的“已经看到”（vidi）是有关绝对性的知识。意识的转化乃是那种展开为现象知识之陈述的知识的本质中心。于是，陈述就是意识本身向着显现中的自行显现发展的过程。它是“走向科学的道路”。作为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走向科学的道路，陈述本身就是科学；因为陈述在其中展开自身的这条道路乃是经验意义上的运动。在经验中并且作为这种经验而运作着的力量，乃是在其在场（Parusie）中意求自身的绝对之意志。在这种意志中包含着那条道路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他在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中关于经验的本质所得出的思考结果概括为一个句子。他把这个句子与前一段文字分开来，构成单独的一句。这个句子于是便立即把前面的所有段落都汇集到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中。这个句子如下：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中带着重号的词语放在一起，它们就构成了黑格尔起先给《精神现象学》所加的标题，即： “意识经验的科学”。从字面上看，前面各节就是展开对这个标题的阐释。经验是现象知识本身的显现。意识经验的科学把显现者作为显现者陈述出来。这个显现者乃是ὄν［存在者］，即意识意义上的存在者。陈述的怀疑θεωρεῖ τὸ ὄν ᾗ ὄν καὶ τὰ τούτῳ ὑπὰρχοντα καθ' αὑτό， “观照（在显现中的）在场者作为（如此）在场者，并因而（观照）在后者（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那里凭本性就已经居支配地位的东西”。注142


  陈述自己为那种意志的力量做好了准备；作为这种意志，绝对意求着它的在场状态（Parusie）。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对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观照称为ἐπιστήμη τις［某种知识］，就是我们的观看和知觉寓于在场者本身而持留的一种方式。作为寓于持续在场者的持留的方式，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本身就是人类寓于无蔽的在场者而在场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用“科学”来翻译ἐπιστήμη一词，并且随心所欲地认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地在“科学”这个名称下所了解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把自己逼入歧途了。而如果我们在这里用“科学”来译这个ἐπιστήμη，那么，要使这种阐释成为合理的，我们就必须把知识理解为“已经看到”，并且根据那种“看”来思考“已经看到”——这种“看”面对在场者本身的外观，并且注视着在场状态本身。从如此这般得到思考的知识来看，绝非偶然地，亚里士多德的ἐπιστήμη τις［某种知识］就与黑格尔所谓的“科学”有着本质的关联，尽管这门科学的知识随着在场者之在场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科学”这个名称，那么，人们通常所谓的诸门科学便是等而次之的科学了。诸门科学根本上就是哲学，但它们之为哲学，乃是由于它们离弃了它们自己的基础，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建立在哲学已经为它们开启出来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就是τέχνη［技艺］之领域。


  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科学，即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但第一哲学不仅仅要考察在其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而且也考察那种完全与存在状态相符合的存在者，即最高存在者。这个最高存在者，τὸ θεῖον，即神性者，也在一种十分奇怪的歧义性中被称为“存在”。第一哲学作为存在学，也是关于真实存在者的神学。更确切地，也许应该把它称为有神论（Theiologie）。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科学，本身就是存在—神学的（onto-theologisch）。注143


  与此相应，黑格尔没有把现象知识的陈述称为意识经验的科学，而是把它称为“科学”。它只是科学“的”一部分。因此，在“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名称之上，还明确地有“第一部分”的字样。意识经验的科学本就指示着科学的另一部分。这另一部分并不低于第一部分，正如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神学并不低于存在学。但两者当中无论哪一方也并不高于另一方。两者相互间也不是同等的。两者一向各有自己的方式，而又是同一的。这种关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说法始终是浅薄的；但它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尼采，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本质的统一性基础始终是深深地被遮蔽着的，以至于连对这个基础的追问也还没有过。而存在学和神学倒是在变动不居的观点上动摇不定，一会儿存在学，一会儿神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第一性的和真正的科学。对于黑格尔来说，意识经验的科学，也即关于在其此在中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学，指示着作为“真正科学”的科学的另一部分。


  【黑格尔】


  （十六）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真理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真理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的；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实存的过程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从外表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即总跟为它（意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海德格尔】


  第十六节是这段导论的结尾，它对上述联系作了展望。但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经验乃是那个作为意识而在意识之形态中在场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这时，上述的这种联系才会表明自己。在场者之在场状态，即ὄν［存在者］的οὐσία［在场］，对于希腊思想家来说——自从ὄν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出来——就是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即：自行显示着的显现。与此相应，在场者的多样性（即τὰ ὂντα［诸存在者］）被思考为那种在其显现中直接被接受的东西，即：τὰ δοκοῦντα［假象］。δόξα［意见］直接地采纳和接受在场者。相反地，νοεῖν［思想］则是那种觉知，它采纳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并且就其在场方面来审察在场者。由于ὄν［存在者］即在场者是两义的，既意味着在场者本身又意味着在场，所以，这个ὄν［存在者］本质上必然地并且原始地与νοεῖν［思想］和δόξα［意见］相关联。


  即使是那个在确定性中被认识的东西的存在，也具有在场的基本特征。它作为显现而成其本质。但在知识的在场中，也即在res cogitans［思维体］意义上的subiectuum［主体］的在场中，显现不再是作为εἶδος［爱多斯］的idea［理念］的自行显示，而是作为perceptio［知觉］的idea［理念］自行显示。现在，显现乃是以再现领域中的呈现为方式的在场。现象知识的显现乃是意识的直接在场。但这种在场是以经验的方式成其本质的。随着这种经验，绝对，即精神，得以进入被展开了的“精神真理的整个王国”中。可是，精神真理的各个环节乃是意识的各个形态，后者在经验的过程中摆脱了那一切东西——这一切东西一向只对自然的意识来说看来才是真理，因为它们在自然意识的历史中一向只是为它的。相反地，一旦经验已经被完成，则显现者的显现就得到了纯粹的闪现；作为这种纯粹的闪现，绝对绝对地寓于它自身而在场，绝对自身就是本质了。在这种纯粹的闪现中，运作着那种由经验的运动对意识本身所实行的力量。在经验中起支配作用的绝对之力量“推动意识趋向它的真实实存”。在这里，实存（Existenz）意味着以自行显现为方式的在场。在这一点上，绝对之纯粹显现就是它的本质。


  在场（parusie）是那种在场状态，在其中绝对在我们近旁存在，同时又作为这个绝对寓于它自身。所以在这一点上，显现的陈述也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现象知识的科学通向真正的科学，归于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陈述出，绝对自身在其在场状态中如何向其本身在场。真正的科学乃是“逻辑科学”。这个名称是传统式的。逻辑被看作关于概念的知识。但概念——意识作为概念才是它自己的概念——现在指的是处于它自己对自身的绝对把握中的那个绝对的绝对自我把握。关于这种概念的逻辑乃是有关绝对的存在学上的有神论。它并不像意识经验的科学那样陈述出绝对之在场，而是陈述出在其向自身的在场中的绝对状态。


  在“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中，加了着重号的“经验”一词位于中间。它在意识与科学之间起中介作用。在这方面看，这个标题的意思是与事情本身相一致的。作为意识的存在，经验本就是那种转化，借助于这种转化，意识才在其显现中把自己陈述出来。这就是说：在陈述中，经验就是科学。但自然的表象直接地来理解这个标题，并且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来理解它，即：科学的对象是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是关于意识的经验。不过，被冠以这个标题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对意识的转化的陈述来阐述这种转化的。而这种转化是把自然的意识倒转过来。因此，只要我们还按照自然意识的习惯来读解这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就还没有得到理解。“经验的”和“意识的”这两个第二格并不是指一个第二格宾语，而是指一个第二格主语。注144主语（主体）是意识，而不是科学。意识才是以经验方式存在的主体。而经验乃是科学的主体（主语）。另一方面，无可争议的是，第二格宾语亦有其意义，尽管这只是因为第二格主语的作用所致。确切地说，两者当中，没有哪一个对于另一个有优先性。两者都指示着在其主体性中的绝对主体的主体—客体关系。着眼于这个在经验中有其本质的主体—客体关系，我们必须把自己置入这个起中介作用的词语的中心，时时既瞻前又顾后地来思考这个标题。


  在两种意义中，第二格都指示着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为转化所利用，而向来没有予以特别的思考，那就是：作为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辩证的运动确立于其中的场所虽然被转化开启出来了，但是，这个场所作为那种关系的敞开领域恰恰被掩蔽起来了。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意识之间的怀疑的对话在对绝对之绝对状态的先行观看中洞见了这个场所。辩证的怀疑乃是思辨哲学的本质。在标题中出现的第二格既不仅仅是主语（主体）的，也不仅仅是宾语（客体）的，甚至也不只是两者的结合。它们属于辩证的—思辨的第二格。这种第二格之所以在标题中显示出来，只是因为它自始就贯通着那种语言，即意识的经验在完成它的陈述时所说的语言。


  最初选定的标题《意识经验的科学》在著作付梓时被删掉了。但解说标题的这个段落保留了下来。这个标题则由另一个标题取而代之了。它就是现在的《精神现象学科学》。所以，虽然保留下来的段落根本就没有讨论精神现象学，但它成了对新标题的恰当阐释。当这部著作在1807年出版时，也是有这个新标题的；当时，这部著作被冠以一个总题目，叫做《科学体系，第1部，精神现象学》。而当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作为黑格尔《全集》第2卷原封不动地再版时（1832年），它的标题只叫做《精神现象学》了。标题中不易察觉地删去了一个冠词“这个”。注145但在这个举动后面，却隐藏着黑格尔思想及其传达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变化。从内容上看，这种变化涉及体系；从时间上说，这种变化始于《精神现象学科学》发表后不久；而且，也许是黑格尔转入纽伦堡人文中学接受教职，才诱发和强化了这种变化。他在中学的教学活动进而也对他后来重新接受的大学教学活动产生了影响。


  当《精神现象学》最初发表时，《科学体系》这个总标题具有辩证的—思辨的多义性。它并不意味着：分门别类地把诸科学编排到一个设想出来的秩序中。它也并不意味着：把作为科学的哲学系统地描述出来。《科学体系》指的是：科学在自身中就是绝对之绝对性的绝对体制。主体的主体性是这样成其本质的，即，它在自我认识之际使自己适应于其结构的完整性。这种自我适应就是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体系”乃是绝对的共同出现，绝对自行聚集到它的绝对性之中，并且通过这种聚集而得以在它自己的在场状态中持存。科学乃是体系的主体，而不是它的客体。但科学是这样成为主体的，即，科学在归属于主体性的同时一道构成了绝对之绝对性。在首次出版《精神现象学》那阵子，科学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关于作为存在者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有神论上的知识。它以双重方式把其整体展开为“精神现象学科学”和“逻辑学”。在当时，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绝对的有神论，而不是存在学。而存在学则被展开为“意识经验的科学”。现象学是“第一科学”，逻辑学是在被理解为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真正科学。存在者本身之真理乃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就像他之前的康德和他之后的谢林（后期谢林）一样，黑格尔也没有克服学院形而上学的说教体系所具有的久已固定下来的力量。尼采竭力反对这种体系，仅仅是因为尼采的思想必然还停留在本质性的、存在—有神论的形而上学体系中。


  那么，黑格尔为何抛弃了最初选定的《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对此加以猜度。是黑格尔对他自己强调地置之于中间位置的“经验”一词感到畏惧了吗？在这里，这个词乃是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对康德来说，它是指惟一可能的关于存在者的理论知识。重新去聆听“经验”（erfahren）一词的原始意义的回声（黑格尔也许听到了这种回声）：“经验”作为伸展着的到达，这种“到达”作为在场、εἶναι［存在、是］、存在的方式——这看起来难道不是太过冒险了吗？把这一古老的音调提升为这部著作所说的语言的基本音调，甚至在并没有出现“经验”一词的地方也这样做——这看起来难道不是过于大胆了吗？在这部著作行文过程的所有关键段落中，在启承转折的地方，这个词确实都出现了。诚然，在最后描述作为精神的意识的显现的那个主要部分中，这个词又隐退了。但另一方面，在著作完成后所写的前言中，黑格尔也还谈到了“精神经验的体系”。


  可是，《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还是消失掉了。而与之相随，“意识”一词也一起从著作的标题中消失掉了，尽管意识作为自我意识构成了绝对之绝对性的本质领域，尽管意识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陆地——这块陆地现在已经把自己当作“科学体系”来占有了，并且完全地测度了自己。


  《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消失后，代之以新的标题：《精神现象学的科学》。这个新标题的构造与旧标题十分一致。我们必须同样地把它的第二格理解为辩证的—思辨的。取代“经验”一词的，是在学院哲学中已经常用的名称“现象学”。经验的本质乃是现象学的本质。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即被称为“精神”的绝对主体的自行显现，以存在者状态上的意识与存在学上的意识之间的对话的方式聚集自身。现象学中的“学”（-logie）乃是两义的διαλέγεσθαι［自行聚集］意义上的λέγεσθαι［言说］，后者标志着意识的经验借以是意识的存在的那种运动。现象学乃是精神与其在场（Parusie）之对话的自行聚集。现象学在这里是表示精神之此在（Dasein）的名称。精神是现象学的主体，而不是现象学的对象。这个词在这里既不意味着一门哲学学科，它甚至也不是表示一种特殊的、意在描述所与之物的研究方式的名称。但由于绝对向着其在场的自行聚集本质上要求着陈述，故现象学的本质就包含着一种规定性，即成为科学——而这并不是因为现象学是精神的一种表象，而是因为它是精神的此在，即精神的在场状态。因此，恰当地看，《精神现象学》这个简化了的标题并没有落入不确定性之中。它逼使我们的思想进入终极可能的聚精会神之中。“精神现象学”意味着：运作中的绝对之在场（Parusie）。《精神现象学》一书出版十年后，“现象学”在黑格尔《百科全书》（1817年）的学院体系中被贬降为精神哲学的一个狭隘部分。犹如在18世纪那样，“现象学”这个名称再度成为一门学科的名称。这门学科介于人类学与心理学之间。


  但如果说精神现象学是意识的经验，那么，这种精神现象学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经验乃是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自然的意识乃是在任何时代里都历史性地此在着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它作为主体性乃是现实的现实性。历史性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靠自身回忆自己。而绝对的知识乃是对此在着的精神的显现的陈述。它完成着精神王国的存在构造的“机制”。对话的过程把自身聚集到它在其过程中才达到的那个领域中，以便在穿越这个领域之际把自己确立于其中，并且在如此这般通达这个领域之际在其中在场。对话的这一通达过程乃是一条绝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意识总是丧失它尚不真实的东西，总是献身于真理的显现。在“彻底的怀疑主义”的对话的完成中，有一个警句如是说：“它完了（es ist vollbracht）。”这个警句是在那条道路的场所里说的，在那里，意识本身走向它的死亡，它被绝对的力量撕裂开来而进入它的死亡中。在这部著作结尾处，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称为“绝对精神的墓地”。


  精神现象学科学乃是绝对之神学，它着眼于在辩证的—思辨的受难节中的绝对之在场。在这里，绝对趋于死亡。上帝死了。这话可以有任何别的意思，惟独没有“不存在上帝”的意思。但“逻辑学”却是关于在其作为绝对概念的自我认识中的绝对的科学；这个绝对原初地寓于自身而在场。“逻辑学”是关于在创造之前的绝对之绝对性的神学。这两门神学都是存在学，都是世俗的。它们思考世界的世界性，而世界在此意味着：存在者整体，这个存在者具有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如此理解的世界是这样来规定它的存在者的，即，存在者是在那种再现着绝对的再现中在场的。但绝对知识的科学之所以是关于世界的世俗神学，并不是因为它把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神学世俗化了，而是因为它包含于存在学的本质中。存在学比任何一种基督教神学更为古老，而后者必须首先是现实的，然后才能开始一种世俗化过程。绝对之神学乃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知识，它在希腊思想家那里显露出它的存在—神学的本质，并且遵循着这种本质，但始终没有深入其基础来追踪这种本质。绝对科学的语言向我们表明，从其认识的东西和认识方式来看，基督教神学乃是形而上学。


  “意识的经验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和“现象学是绝对精神的墓地”——这两个句子把这部著作的完成与它的开端联结起来了。不过，在《精神现象学》中根本性的东西并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成果的作品，而是作为意识本身之现实性的作品。由于现象学是经验，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所以，现象学也就是把自行显现聚集到那种从绝对的闪现而来的显现之中。


  但聚集着的自行集中却是意志的未曾被道出的本质。意志在寓于我们的绝对的在场中意求着自身。“现象学”本身就是存在，按照这种存在的方式，绝对才在我们近旁自在自为地存在。这种存在有所意求，因为意志乃是这种存在的本质。有待思索的事情是，存在如何获得这种本质。


  “在我们近旁存在”属于绝对之绝对性。倘若没有这种“在我们近旁”，绝对就会是孤寂的东西，不能在显现者中向自己显现出来。它就不能涌现出来，进入其无蔽状态中。如若没有这种涌现（φύσις），它就不会有生命（ζωή）。经验乃是自然的知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运动。经验作为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体而聚集；根据这个统一体，经验才是这两种知识。经验乃是自然的意识的本性，后者在其现象形态的偶然性中历史性地存在。经验乃是这些在其显现的机制中的形态的自我理解。所以，这部著作结束于这样一句话：“两者汇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注146绝对在其绝对性中需要作为崇高位置的王座，它在那里坐定，而绝不屈尊自贬。


  绝对之在场发生为现象学。经验乃是存在，按照这种存在，绝对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由于本质上包含在经验中的陈述所要陈述的无非是在场意义上的现象学，所以，在这部著作开头一节的末尾，就已经指出了该著作的终点，即：在场（Parusie）。绝对已经自在和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并且就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这一点仅仅是很不显眼地在一个从句中提到的。而在该著作的结尾处，这个从句成了单一的主句。 “在我们近旁”展示为“非有我们不可”了。


  在我们引的这段导论开头的“在我们近旁”中， “我们”的本质还是未曾得到思考的。而在这部著作结尾处的“非有我们不可”中， “我们”的本质已经得到了规定。“我们”就是那些人——怀疑地给予存在者之存在以特别的关注，从而真正地重视存在。


  圆圈闭合了。这部著作最后的词语又回头呼应着它的开端，并隐失于它的开端中。因为往往被称为《精神现象学》之导论的这十六节文字，本就是现象学的真正开端。


  在1807年初版中，并没有“导论”这个标题。只是在随后为这个版本所加的目录中，序言之后的这段文字才被冠以“导论”的标题，这也许是为了消除由目录的约束引起的麻烦。因为按实情来讲，这段文字并不是导论；因此，只是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后，黑格尔才撰写了一个规模上要大得多的序言。这段十六节的文字并不是导论，因为它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导论。它之所以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导论，是因为对现象学来说是没有什么导论的。而现象学之所以没有导论，是因为对它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导论。精神现象学乃是绝对之在场。在场乃是存在者的存在。对人来说，没有什么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导论（导引），因为人的本质处于存在的护送中，就是这种护送本身。由于绝对的“在我们近旁存在”起着支配作用，我们就已经在在场中了。我们绝不可能是从外部的某处而来被护送到在场中去。但我们如何是在绝对之在场中存在的呢？我们按自然意识的习惯在这种在场中存在。对自然意识来说，一切事物都这样显现出来，就仿佛一切在场者都是相互并列的。即便是绝对，通常也向自然的意识显现为某种与所有其他事物并列的东西。就连那种高于通常被表象的存在者的东西，也是与自然的意识相对待的。这是在向上的方向上现存的并列，而我们本身就在这种并列中存在。在跟随其表象倾向之际，自然的意识滞留于存在者那里，而没有去关注存在——尽管存在自始就吸引了自然的意识，甚至把它吸引入那种向着存在者之存在的倾向之中了。但如果自然的意识注意到存在，它就会向我们保证说，存在乃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把自然的意识吸引到它自己的本质中去的东西，声称自己是某种被抽象的东西。对自然的意识来说，不可能有比这种意见更大的对它的本质的颠倒了。


  与这种颠倒比较，自然的意识漫游于其中的那种反转就大为逊色了；而且，自然的意识试图用一种反转的机制来消除另一种反转，而并不去思考真正的颠倒。因此，对意识来说始终迫切的一件事情是，从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无所顾视的状况中回头，而转向显现者之显现。自然的意识不能被引向它已经在的地方。但在转化中，自然的意识也不会离弃它在存在者中间的逗留。它将特别地在其真理性中接受这种逗留。


  从字面上看，我们可以把第十六节视为对那个随后被删除了的标题的解说。但从实事方面看，重要的并不是一本书的标题，而是著作本身。甚至著作本身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陈述，即：经验，作为绝对之在场的本质现身（das Wesende）的现象学。但进一步讲，重要的也不是我们对之有所认识了，而是：我们自身在经验中存在，这种经验是我们的存在本身的本性——“存在”在古老的传统意义上就是：寓于……在场者而在场（anwesend bei...dem Anwesenden）。


  这段十六节的导论就是把自然的意识引回到对其逗留之所的占有过程中。这种占有是通过意识的转化而发生的事情；通过转化，意识获得了经验，而经验乃是绝对之在场的真实发生。为了把自然的意识从其习惯表象中取回来、并且把它引回到经验之中，我们必须以那些观念为起点，就是以自然的意识借以直接地回答一切对于绝对认识的要求的那些观念为起点。这种以自然表象的意见为起点的做法标志着这段文字的各个段落的风格，决定着各个段落的联系。


  这部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从这段导论开始的。这段导论乃是那种贯穿着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怀疑的开端。开始怀疑意味着：把那种进入绝对之绝对性中的“已经看到”实行起来，并且保持这种绝对性。这段文字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机会，促使自然的意识在自身那里引发出知识；意识已经在这种知识中，因为意识自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惟当我们已经完成了意识的转化，而我们在这种转化中转向了精神的显现，这时，显现者才作为“为我们”的显现者而在场。“为我们”恰恰并不表示“相对于我们”——相对于通常的表象者。“为我们”意味着： “自在”（an sich），也即从绝对之绝对性而来的显现和进入其显现的纯粹领域中。


  只有当这段导论促使我们进入作为陈述之真正开端的转化之中时，意识经验的陈述才能开始。它绝对地始于绝对之绝对性。它始于在场之意志的极端力量。它始于在其显现中的绝对的极端外化。为了能够先行观入这种显现，我们必须如其显现出来的那样来接纳显现者，并且中止我们关于显现者的意见和看法。但这样一种对显现者的接纳和对我们的看法的中止乃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只有从转化的额外做法中才取得它的可靠性和持久性。我们的额外做法在于：我们怀疑地，也即睁开眼睛，去面对那种已经在在场中走向我们的现象知识的显现；结果，我们就在那条道路上了，在这条道路上，经验就是绝对之现象学。


  陈述一开始就让“感性确定性”绝对地显现出来：


  
    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外乎那本身是直接的知识，亦即对于直接之物或者存在者的知识。我们对待它也同样必须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这种知识，必须只像它所呈现给我们那样，不加改变，并且不让在这种认识中夹杂有概念的把握。注147

  


  一旦感性确定性的显现的陈述得到了完成，被陈述视为存在者和真实之物的那个东西的存在就从中产生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对象，即确定性的真理性；这种确定性乃是自我认识着的自我意识。对“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的显现的陈述始于下面的句子：


  
    确定性前此的各个方式对意识说来其真理都是意识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但这个真理的概念在我们经验到、认识到它的过程中便消失了。就对象是直接地自在而言——不论这对象是感性确定性的存在者、知觉的具体事物、或知性的力——它毋宁被表明为真正地并不存在，而这种自在反而证明它自身仅仅是为他物而存在的一个方式；这种抽象的、自在的对象的概念扬弃其自身于现实的对象中，或者说，那最初的直接的观念扬弃其自身于经验到、认识到它的过程中；而这种确定性消失其自身于真理性中。注148

  


  


  4  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下面的解释试图指明，从何而来我们兴许有朝一日能够提出虚无主义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的解释起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着手要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范围内对尼采的基本立场作某种廓清。这一番指明工作将揭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阶段，它也许是形而上学的最终阶段，因为就形而上学通过尼采而在某种程度上自行丧失了它本己的本质可能性而言，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形而上学的其他什么可能性了。形而上学由于尼采所完成的颠倒还只不过是倒转为它的非本质了。注149超感性领域成了感性领域的一种不牢靠的产品。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从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这种废黜超感性领域的过程终止于一种与感性（αἰσθητόν）和非感性（νοητόν）之区分相联系的“既非—又非”。这种废黜终结于无意义状态。不过，它始终是那些通过单纯地赋予意义来逃避无意义状态的令人迷惑的尝试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未经思虑的和不可克服的。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一概把形而上学思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而不是把它看作某一位思想家的学说。每个思想家总是在形而上学中有其基本的哲学立场。因此，我们可以用他的名字来称呼某种形而上学。但是，根据我们这里所思的形而上学之本质来看，这绝不意味着，各种形而上学都是那个作为文化创造活动的公共范围内的突出人物的思想家的成就和财产。在形而上学的每一个阶段，总是显出一条道路的一段，而这条道路乃是存在之命运在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险峻时期为自己开辟出来的。尼采本人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说了西方历史的进程，并且把这种进程解说为虚无主义的兴起和展开。对尼采形而上学的深入思考成了一种对现代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沉思，而现代人的命运却还是很少就其真理方面被经验到的。可是，任何这种方式的沉思，如果不只是空洞的鹦鹉学舌的报告的话，都超出了所要沉思的东西。这种超出绝不是某种加高，甚或超过，也并不就是一种克服。说我们要沉思尼采的形而上学，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除了考虑他的伦理学、知识论和美学之外，也要并且首先要考虑他的形而上学；而只是意味着，我们试图严肃地把尼采当作一个思想家来对待。而思想对尼采来说也就是：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存在—学（Onto-logie），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


  对于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来说，关键的是期备一个质朴无华的思想步骤。这种期备性的思想的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间，在此运作空间内，存在本身注150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把人重新纳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注151去期备，这乃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本质。


  这种本质性的、因而普遍地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只是期备性的思想毫不显眼地运行着。在这里，任何一种共思（Mitdenken），不论它表现得多么笨拙，多么具有试探性，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帮助。共思成了一种不起眼的、不能通过作用和效果来加以证实的播种，它播下的种子也许从来看不到禾苗和果实，从来不知道收获。这些种子被用于播种，还更应该说，是被用于对播种的期备。


  播种之前要犁田。就是要开垦出那片田野，那片由于形而上学的土地的无可回避的统治地位而必然保持在未知之中的田野。现在要紧的是，首先猜度这片田野，进而寻找这片田野，进而开垦这片田野。要紧的是向这片田野作一种初步的行进。尚属未知的田间小路有许多条。但对于每个思想家来说，他向来只被指定了一条道路，即他的道路；思想家必然总是一再在这一条道路的踪迹中来回行走，旨在最终把这条道路当作他的道路（但从来不是属于他的道路）来遵循，并且把在这一条道路上可经验的东西道说出来。


  也许《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的路标。按照那种本质性的、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并且总是一再被重新寻求的形而上学与诸科学（它们乃是形而上学孽生的后裔）的交织关系，期备性的思想有时也必然要在诸科学的范围内活动；因为，诸科学始终还以多样的形态要求先行给出知识和可知之物的基本形式，不论这是有意识的，还是以诸科学的作用和效果的方式来要求的。诸科学愈是赤裸裸地去追逐它们被先行规定了的技术本质及其外在表现，就愈是明确地澄清了关于在技术中被要求的知识之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这种可能性的特性、界限及其正当性的问题。


  期备性的思想及其实行包含着一种在诸科学中间的思想方面的教育。对此，难的是找到适恰的形式，以便这种在思想方面的教育不至于陷入一种与研究和学究的混淆。这一意图还是岌岌可危的，尤其是当思想同时并且始终还不得不首先去寻找它自己的栖留之所时。在诸科学中间运思，这意思就是说：与诸科学交臂而过，而没有鄙视诸科学。


  我们并不知道，西方历史的命运对我们的民族和西方来说具有哪些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的外在的构成和设置也不是首先必需的东西。重要的只是这样一回事情，即，思想方面的学习者要共同学习，同时，在以他们的方式共同学习之际，要保持在道路上，并且在适当的瞬间在此存在。


  下面的解释以其意图和效果而保持在那种从《存在与时间》而来得到思考的经验的领域之中。思想不断地关注着这样一个事件，即：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瞒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注152


  期备性的思想因此必然地保持在历史性沉思的领域中。对于这种思想来说，历史并不是时代的序列，而是那个同一者的独一无二的切近，这个同一者以命运的无法估量的方式、并且基于变化多端的直接性而关涉着思想。注153


  眼下我们要沉思的是尼采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思想自以为是以虚无主义（Nihilismus）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上帝死了！”


  或许人们会认为，“上帝死了”这句话表达了尼采这个无神论者的一个意见，从而只不过是个人发表的意见，因此是片面的，由于这个缘故，它也是很容易反驳的；为反驳它，我们只消指出，今天，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在上教堂，并且基于一种基督教式的上帝信仰来承受生活的困苦磨难。然而，问题依然是，尼采所讲的这句话是否只不过是一位思想家的乖张的观点——关于这位思想家，现成的就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即：他最后是发疯了。有待追问的还是，是否尼采在这里倒是表达出在被形而上学所规定的西方历史范围内总是已经未曾明言地被道说了的这句话。在发表任何一种过于仓促的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尝试来思考“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因此，我们最好排除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句可怕的话时很快就会冒出来的所有仓促意见。


  下面所做的思考试图就某些本质性的方面来解释尼采的这句话。再强调一下：尼采这句话说的是两千年来的西方历史的命运。我们本身和在座所有人一样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可认为，通过一个关于尼采这句话的演讲报告就能改变这一命运，或者哪怕只是充分学会去认识这一命运。尽管如此，我们眼下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沉思中接受教导，并且借助于这种教导来学会沉思我们自己。


  无疑地，任何一种解释不但必须获取文本的内容，它也必须不加注明地把从它自己的内容而来的某种东西加给文本，而不是固执于文本。门外汉总是把这种添加与他所认为的文本的内容相比较，觉得它是一种穿凿附会的加入，并且指摘它是任意独断——门外汉固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吧。但是，一种正当的解释对文本的理解绝不会比文本作者对文本的理解更好些，而倒是不同的理解。不过，这种不同必定是这样的，即，它切中了被解释的文本所思考的同一东西。


  尼采是在1882年出版的著作《快乐的科学》第3卷中首次表达出“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随着这部著作，尼采开始走上了他的道路，去形成其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这部著作之后，尼采出版了另一部作品，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以后，尼采致力于写作他所计划的主要著作，为之思殚力竭而徒劳无功。计划中的主要著作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主要著作暂时被冠以《权力意志》的书名，并且立有一个副题：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早在青年时代，尼采就相信上帝死了和诸神垂死这样一个怪异的思想。在起草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时，尼采就在一个笔记中写道（1870年）：“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都必然要走向死亡。”青年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1802年）一文的结尾处指出：“新时代的宗教赖以建基的那种情感——就是：上帝本身死了……”黑格尔的话所思考的东西不同于尼采的话所思考的。不过，两者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这种联系隐藏在一切形而上学的本质中。帕斯卡尔从普鲁塔克那里引来的话“伟大的潘是死去了”（Le grand Pan est mort）（《思想录》，第695节），注154尽管是出于一些相反的理由，但也是在这同一个领域里说的话。


  我们首先来听听《快乐的科学》一书第125节的整节原文。这节文字的标题是“疯子”。原文如下：


  
    疯子。——你们是否听说过那个疯子，他大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 “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由于那里刚好聚集着许多不信上帝的人，所以他引起了一阵哄然嘲笑。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像小孩一样走错了路？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 “我要对你们说出真相！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怎样杀死上帝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还有高和低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广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吗？那儿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大白天点亮提灯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墓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性的腐臭吗？——就连诸神也腐朽了！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他现在已倒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对我们来说不会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惊讶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得太早了，”他接着说， “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最远的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件事！”

  


  
    据说，在同一天，这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里，在里面唱他的Requiem aeternam deo［安魂弥撒曲］。而当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是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不是上帝的陵墓和墓碑，那么，它们究竟还是什么玩意？”

  


  四年之后（1886年），尼采给原为4卷的《快乐的科学》增补了第5卷。第5卷的标题为“我们无畏者”。该卷的第1节（第343个格言）有“喜悦的含意”的题目。这一段的开头写道：“最近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上帝死了’，对于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成为不可信的了——已经开始把它最初的阴影投在欧洲大地上。”


  从这个句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但不无确定地，并且首先要思索的是，在尼采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上帝”这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上帝乃是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红尘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天国。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康德还是这样做的），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


  “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对他来说，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


  然而，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因此，在形而上学中并且作为形而上学本身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对形而上学来说并且通过形而上学，始终是被遮蔽着的。


  如果作为超感性的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死了，如果超感性的观念世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特别是它的激发力和建构力，那么，就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够遵循和可以当作指南的了。因此，在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上帝死了”这句话包含着以下断言：这种虚无展开自身。“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到来了。


  我们试图解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其意就是要阐述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从而表明尼采本人是如何对待虚无主义的。但是，由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往往只被人们当作流行的标语来使用，常常也被当作谴责性的骂人话来使用，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意思。一个人皈依于基督教信仰和无论何种形而上学信念，但他并不因此就在虚无主义之外了。而反过来说，也并非每一个思索虚无及其本质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


  人们喜欢以某种语调来使用这个名称，仿佛光是“虚无主义者”这个名字——人们在这个词语上另无所思——已经足以提供证据，表明一种关于虚无的沉思就必定使人投入虚无之中，就必定意味着虚无之专制的建立。


  根本上，我们要问，严格地在尼采哲学的意义上来看， “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是不是仅仅具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意思，也即一种否定的、遁入一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意思。因此，在准确地讨论尼采本人对于虚无主义所说的话之前，就人们对“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模糊的和任意的使用，我们有必要去获得一个正当的视点，有了这个正当的视点，我们才可以追问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而并不是何人所主张的何种观点和学说。虚无主义在西方民族的命运中以一种几乎尚未为人们所认识的基本过程的方式推动了历史。因此，虚无主义也不只是其他历史性现象中间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一个精神思潮而可以与欧洲历史中出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等思潮相提并论。


  从其本质上来看，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不过还可能引起世界灾难。虚无主义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因此之故，虚无主义不只是当代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19世纪的产物——诚然，在19世纪，人们清晰地看到了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也变得司空见惯了。虚无主义同样也不仅是个别民族的产物，即便这些个别民族的思想家和作家专门谈论了虚无主义。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人们，也许最深刻地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这个最可怕的客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能说出自己的来源。


  也并不是只有在基督教的上帝被否定，基督教受到攻击，或者仅仅还是自由意志论者们传布一种鄙俗的无神论之处，虚无主义才流行开来。只消我们一门心思只看见这种背弃基督教的无信仰及其表现形式，那么，我们的眼光就还固执于虚无主义的浅显而贫乏的外表上。那个疯子的话恰恰就是说，“上帝死了”这个说法与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们的乱七八糟的空洞意见毫无共同之处。诸如此类的完全无信仰的人们根本还没有理解作为他们本己的命运的虚无主义。


  只要我们仅仅把“上帝死了”这句话把捉为无信仰之公式，那么，我们就是在神学—教义辩护上来看待这句话了，并且放弃了尼采所关心的问题，也即放弃了对那种和超感性世界的真理及其与人之本质的关系一道出现的问题的沉思。


  因此也可以说，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绝不是指那种完全否定地被设想的状态，即，人们不再能够信仰圣经启示的基督教的上帝了；正如尼采所理解的基督教说到底也并不是那种在新约福音撰写之前和保罗传教之前一度并且短期内存在过的基督教生活。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乃是在西方人和西方现代文化之形成中的教会及其权力要求的历史性的、世俗政治的现象。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与新约全书的信仰的教义（Christlichkeit）不是同一回事情。就连一种非基督教式的生活也能肯定这种基督教，并且把它当作权力因素来使用，同样，反过来讲，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也并非必然需要这种基督教。正因此，一种与基督教的争辩绝非一定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斗争，正如一种神学批判并不就是一种对神学所解释的信仰的批判。只要人们忽视了这一本质性的差异，那么，人们就还在世界观斗争的泥坑里面打转。


  从本质上看，“上帝死了”这句话中的“上帝”这个名称是表示超感性的理想世界的，后者包含着尘世生活的高于这种生活本身的目标，并且如此这般地从高处规定了尘世生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外部规定了尘世生活。但如果这种纯粹的、由教会规定的信仰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如果信仰学说，即神学，在其充当存在者整体的决定性解释的作用方面受到了限制和排挤，这样的话，也还绝不是那种基本结构分崩离析了——根据这种基本结构，一种深入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过程才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


  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良知的权威，突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反抗这种权威而兴起的是社会的本能。向着超感性领域的遁世为历史的进步所取代。一种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


  如此这般取代超感性领域的东西，乃是对基督教教会的和神学的世界解释的变换；而这种世界解释从泛希腊的—犹太的世界那里承继了它的秩序模式，即存在者的等级秩序的模式。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柏拉图就确立了这个泛希腊的—犹太的世界的基本结构。


  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乃是形而上学本身；在这里我们总是假定，我们所谓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指一种学说，或者，根本上不仅仅是指哲学的一门专门学科，不如说，我们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那里想到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是就存在者整体被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感性世界总是为超感性世界所包含和规定而言来考虑的。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对于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我们称之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Verwesung）。所以，在基督教信仰学说的跌落意义上的无信仰绝不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基础，而始终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因为事情也许是，基督教本身乃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和构成。


  由此出发，我们也就认识到人们在把握虚无主义时和对虚无主义的臆想的斗争中所遭受到的最后迷误了。由于人们并没有把虚无主义当作一场已经持续很久的、其本质根据就在形而上学本身之中的历史性运动来经验，因此，人们便沉溺于这样一种有害的癖好，就是把已经是和仅仅是虚无主义的结果的那些现象看作是虚无主义本身，或者把结果和作用看作虚无主义的原因。在对这种表象方式的不假思索的适应中，人们几十年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技术的统治地位或民众的反抗暴动举为时代的历史性状况的原因，并且根据这些方面孜孜不倦地去分析时代的精神处境。但是，每一种对人及其在存在者范围内的地位的分析，无论多么有见地、多么机智，只要它没有去思考人之本质的处所，并且在存在之真理中经验这种处所，那么，它就还是不假思索的，还只是产生一种沉思的假象而已。


  只消我们一味地把虚无主义的现象当作虚无主义本身，则我们对于虚无主义所发表的看法就还是表面的。如果我们的看法是从对世界状况的不满中，或者是从几乎已经得到承认的绝望中，或者从道德上的愤怒中，或者从信教者的自负的优越感中，借得某种抵触情绪，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与此相对，首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展开沉思。因此，让我们现在对尼采本人发问：他所理解的虚无主义是什么；这里，我们先且不管尼采凭这一理解是否已经触及和是否能够触及虚无主义的本质。


  尼采在1887年的一个笔记中提出问题（《权力意志》，第2条）：“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他答曰：“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


  这个回答是加了着重号的，并且还有一个说明性的附注：“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


  根据这则笔记来看，尼采是把虚无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他把这一过程解释为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上帝、超感性世界（作为真实存在着的并且决定着一切的世界）、理想和理念、决定并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特别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和根据，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是在最高价值的意义上被表象的。根据那种至今仍在流行的意见，人们所理解的最高价值就是真、善、美——真就是现实存在者；善就是普遍地决定一切的东西；美就是存在者整体的秩序和统一性。但现在，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洞识，即，理想世界是绝不能在实在世界内实现的，于是，那些最高价值就已然自行废黜了。最高价值的约束力量摇摇欲坠了。由此产生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最高价值不能同时为那些在它们之中被设定起来的目标之实现提供保证、途径和手段，那么，这些最高价值又有何用呢？


  但如果我们仅仅想在字面上来理解尼采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规定，即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失落，那就会得出那样一种关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观点，这种观点此间已经成了流行的观点了，它的流行受到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最高价值的废黜明显意味着一种堕落。可是，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堕落现象，而毋宁说，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西方历史的法则。因此，即便是在他对虚无主义的考察中，尼采也很少重视对最高价值的废黜过程作历史学上的描述，并且最后从中得出西方的没落的结论；尼采倒是把虚无主义当作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来思考的。


  尼采同时认识到，随着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对世界来说就只剩下世界本身了，而且首先，这个变得无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注155在以往的最高价值失效之后，这种新的价值设定在以往的价值方面来看就转变为一种“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于以往价值的否定来自对于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因为以尼采的看法，在这种肯定中不存在任何与以往价值的调解和平衡，所以，这种对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包含着绝对的否定。为了反对向以往价值的倒退而保证这种新的肯定的绝对性，也即为了确立作为一种反动的新的价值设定，尼采也还把新的价值设定称为虚无主义，也即那种虚无主义，通过它，最高价值的废黜才得以完成而成为一种新的和惟一地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设定。尼采把虚无主义的这一决定性阶段称为“完成了的”亦即古典的虚无主义。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就是以往最高价值的废黜。但是，尼采同时也对“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因此，“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始终是多义的，极端地看来，这个名称首先始终是两义的，因为，它一方面是指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单纯废黜，但另一方面又是指对这种废黜过程的绝对反动。这种意义上的两义也就是被尼采引为虚无主义的先行形式的悲观主义（Pessimismus）。在叔本华那里，悲观主义乃是这样一种信仰，它相信，在这个极其恶劣的世界中，生命是不值得经受和肯定的。根据这种学说，生命是必须否定的，同时也即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必须否定的。这种悲观主义在尼采看来是“弱者的悲观主义”。它往往只看到阴暗的东西，为一切找到一个失败的根据，并且要求知道普遍苦难意义上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与此相反，强者的和作为强者的悲观主义却并不自欺欺人，它看到了危险，不想作任何掩盖和粉饰。它洞穿了那种对于以往失却的东西的回归的一味期望的不妙之处。它深入地分析现象，要求人们去觉悟那些无论如何保证着对历史性状况的控制的条件和力量。


  一种更为本质性的沉思可以表明，在尼采所谓的“强者的悲观主义”中，现代人如何完成了一种暴动，从而进入到在存在者之主体性范围内的主观性的绝对的统治之中。注156通过这种具有双重形式的悲观主义，各种极端显露出来。极端之为极端拥有优势。于是，也就出现了那种导致“或此或彼”（Entweder-Oder）的选择的绝对尖锐化状态。一个“中间状态”受到注意，因为在其中显然可见，一方面以往最高价值的实现并没有完成。世界看来是无价值的。另一方面，这种觉悟把人们探索的目光对准了新的价值设定的源泉，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就重新获得其价值。


  诚然，鉴于以往价值的动摇，人们还可以作另一种尝试。这就是说，如果基督教上帝意义上的神已经从它在超感性世界的位置那里消失了，那么，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个空位了。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这个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第1021条，1887年），这是通过世界幸福说和社会主义而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在瓦格纳音乐中发生的事情，也即说，是在“独断的基督教”“已经破产”之处普遍发生的事情。于是便出现了“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对此，尼采说道（《权力意志》，第28条，1887年）： “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它的各种形式：我们就生活于其中。没有重估以往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此类尝试会事与愿违，使问题更尖锐化。”


  我们可以对尼采关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的思想作更清晰和鲜明的把握，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虽然用其他价值替代了以往的价值，但它始终还是把它们置于那个旧位置上，后者仿佛是作为超感性的理想领域而被保留着的。但是，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甚至还必须清除价值位置本身，即超感性领域，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设定和重估价值。


  由此可见，完全的、完成了的、因而是古典的虚无主义虽然包含着“对一切以往价值的重估”，但这种重估并不仅仅是以新的价值来替代旧的价值。价值重估成了对价值评价的特性和方式的颠倒。价值设定需要一个新的原则，也即需要某种东西作为它的出发点和立身之地。价值设定需要另一个领域。其原则不再能够是已经失去生命的超感性世界。因此，以如此这般被理解的重估为目标的虚无主义将去寻求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于是，虚无主义本身就成了“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权力意志》，第14条，1887年）。在这一新的最高价值中隐含着对生命的另一种评价，也即对一切生命的决定性本质的依据的另一种评价。所以我们还要问，尼采所理解的生命为何。


  上面对虚无主义的不同等级和方式的提示表明：根据尼采的阐释，虚无主义不外乎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价值、价值的确立、价值的废黜、价值的重估，是价值的重新设定，最后而且根本上，是对一切价值设定之原则所作的不同的评价性设定。最高的目的、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则、理想和超感性领域、上帝和诸神——所有这一切被先行把握为价值了。可见，只有当我们知道了尼采所理解的价值为何时，我们才能充分地了解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由此而来，我们也才能理解“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对尼采价值思想的充分清晰的解说，乃是理解尼采形而上学的钥匙。


  在19世纪，关于价值的谈论是很常见的，对于价值的思考也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只有当尼采的著作在市面上传布开来之后，关于价值的谈论才成了大众化的事情。人们大谈特谈生命价值、文化价值、永恒价值、价值等级、精神价值（譬如，人们以为在古典文化中发现了这种精神价值）。在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在新康德主义的改造中，人们获得了价值哲学。人们构造出种种价值系统，并且在伦理学中探究价值的层次。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人们也把上帝，即summum ens qua summum bonum［作为最高的善的最高存在者］，规定为至高的价值。人们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而把价值评价抛向世界观一边。价值和价值因素成了形而上学因素的实证主义的替代品。与人们阔谈价值这一情形相应的是概念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又与来自存在的价值的本质渊源的模糊性相一致。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以这种方式屡屡被引证的价值并不是一无所有的，那么，它必然在存在中有其本质。


  尼采所理解的价值为何？价值之本质植根于何处？为什么尼采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


  在一则笔记（1887—1888年）中，尼采道出了他对于价值的理解：“着眼于注157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权力意志》，第715条）


  价值的本质在于成为观点。注158价值是指已经被收入眼帘的东西。价值意味着一种观看的视点，这种观看针对某个东西，或者如我们所说，指望某个东西同时也必须指望其他东西。价值处于与一种“如此之多”的内在关联中，与量和数的内在关联中。所以，价值关系到一个“数字和计量刻度”（《权力意志》，第710条，1888年）。而问题依然是，升和降的刻度的基础何在。


  由于把价值标识为一种观点，这里便得出了对尼采的价值概念来说是本质性的一点：作为观点，价值总是被一种观看、并且为这种观看而设立起来了。这种观看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它看，是因为已经看到了；而它已经看到，是因为它表象并设定了被看见的东西本身。通过这种表象着的设定，那个对“针对某物的看”来说必需的、从而对这种观看的视线起着指导作用的点才成为视点（Augenpunkt），也即才成为在观看中并且在一切受视野引导的行为中起标尺作用的东西。因此，价值并非首先是某个自在的东西，然后才得以偶尔地被看作观点。


  价值之为价值，是由于它起作用。价值之起作用，是由于它被设定为标尺。它如此这般地被设定起来，通过一种对必须被指望的东西的看望而被设定起来。视点、视角、视界在这里指的是在一种为希腊思想所决定的、但经历了从εἶδος［爱多斯、外观］到perceptio［知觉］的观念转变的意义上的视觉和观看。这种观看是这样一种表象，它从莱布尼茨以来就相当明确地在appetitus［欲望］的基本特征中被把捉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表象着的存在者，因为存在者之存在包含着一种nisus［欲求］，亦即一种露面的冲动，这种冲动使得某物涌现（显现）出来，从而决定着它的出现。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具有这种欲求的本质——于是就占有自己，并为自己设定一个视点。这个视点给出要遵循的视角。这个视点就是价值。


  在尼采看来，凭着这种作为观点的价值，“保存—提高的条件”（Erhaltung-，Steigerungs-Bedingungen）就被设定起来了。尼采在“保存”和“提高”之间忽略了一个“和”，而代之以一个连字符；光从这种书写方式就可以看出，尼采是想表明，作为观点的价值在本质上是、并因而始终同时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价值被设定之处，必然总是有两种制约作用的方式被收入眼帘了，而且是这样，即，这两种方式总是一体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了。为什么呢？显然只是因为表象着—欲求着的存在者本身在其本质中就是如此这般地存在的，即，它需要这双重的视点。如果作为观点的价值必然地既制约着保存又制约着提高，那么，这种价值是何种东西的条件呢？


  保存和提高标志着生命的原本一体的基本特征。生命之本质包含着生长欲望，即提高。生命的任何保存都服务于生命的提高。任何一种生命，如果一味地自限于单纯的保存，那么它就衰败了。譬如，生存空间的保障对生命体来说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只是生命提高的手段。反过来讲，得到提高的生命又增加了生命以前对空间扩张的需要。但如果不是已经有一个被保障的、并且因而能够提高的生命成分已经得到了保存，那么，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有提高。所以，生命体乃是一个由提高和保存这两个基本特征联结起来的产物，即“生命的复合构成物”。作为观点，价值引导着那种“着眼于复合构成物”的观看。这种观看一向是那种贯通一切生命体的生命目光（Lebensblick）的观看。由于生命为生命体设定视点，生命在其本质中便表明自身是设定价值的生命（参看《权力意志》，第556条，1885—1886年）。


  “生命的复合构成物”依赖于那些保存和持续的条件，而且，持续者只是为了在提高中成为非持续者才持存。这一生命的复合构成物的延续乃基于提高和保存的交互关系。所以，这种延续是一种比较而言的延续。它始终是生命体的“相对延续”，也就是生命的“相对延续”。


  用尼采的话来说，“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就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这里，而且一般地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概念语言里，“生成”（Werden）这个单纯的和不确定的词语并不意味着万物的某种流变，并不意味着纯粹的状态变化，也不是指无论何种发展和不确定的展开。“生成”乃是指从某物到某物的过渡，是莱布尼茨在《单子论》（第11章）中称之为changments naturals［自然变化］的那种运动和激动，这种运动和激动完全支配着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也即，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的和欲望的存在者］。尼采把这种支配作用思考为一切现实之物即广义的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他把如此这般规定着在其essentia［本质］中的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把捉为“权力意志”。


  如果说尼采以“生成”一词结束了对价值之本质的刻画，那么，“权力意志”这个结束语就启示着那个根本说来完全包含着价值和价值设定的基本领域。“生成”，这对尼采来说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因而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尼采往往也对“生命”一词作广义的使用，而在广义上，这个词便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譬如在黑格尔那里）等同于“生成”了。在尼采的语言中， “权力意志”、 “生成”、“生命”和最广义的“存在”，乃是同一个意思（《权力意志》，第582条，1885—1886年，以及第689条，1888年）。在生成内部，生命即生命体便构成自身为权力意志的诸中心。这种中心因此就是支配性构成物。尼采所理解的支配性构成物就是艺术、国家、宗教、科学、社会等。所以，尼采也可以说（《权力意志》，第715条）：“‘价值’，从本质上说，就是这种支配性中心的增或减的观点。”（也即是就其支配统治特征方面来说的。）


  在上面所引的对价值之本质的界定中，尼采把价值把捉为生命的保存和提高的观点上的条件，但又在作为权力意志的生成中看到了生命的根据，这样一来，权力意志便被揭示为设定那种观点的东西。权力意志乃是那种东西，它根据它的“内在原则”（莱布尼茨）——作为ens［存在者］之esse［存在］中的nisus［欲求］——来作价值评价。权力意志乃是价值设定的必然性的根据和价值评价的可能性的本源。因此，尼采说（《权力意志》，第14条，1887年）：“价值及其变化始终与价值设定者的权力增长成比例。”


  这里我们看到，价值乃是权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它自身的条件。惟当权力意志作为一切现实的基本特征显露出来，也即成为真实的，并因此被把捉为一切现实的现实性之际，我们才能表明，价值从何而来，一切价值评价始终由何种东西来承荷、受什么引导。现在，价值设定的原则是已知的了。价值设定将成为“原则性的”，也即，从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而来是可实行的。


  因此，作为这样一种已知的、也即被要求的原则，权力意志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这种价值设定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首次根据对其原则的认识而有意识地来实行自己。这种价值设定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本身确信自己的原则，并且同时把这种确信把握为一种根据其原则而设定的价值。然而，作为那种与以往的价值相关的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权力意志同时也是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原则。但由于以往的最高价值是从超感性领域的高度上统治了感性领域，而这种统治的结构就是形而上学，所以，随着对一切价值之重估的新原则的设定，也就进行了一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颠倒。尼采把这种颠倒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注159可是，具有这种方式的任何颠倒始终都只是卷入到那种已经变得不可知的同一者中去了。这是一种自我迷惑的卷入。


  但由于尼采把虚无主义理解为那种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的历史的规律性，而又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意义上来解说这种废黜，这样，照尼采的解释，虚无主义就植根于价值的统治和价值的崩溃中，从而也就植根于一般价值设定的可能性之中。价值设定本身是以权力意志为根据的。因此之故，惟从权力意志的本质而来，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和“上帝死了”这句话才能得到充分的思考。所以，为了揭示“上帝死了”这句话，我们这里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解释尼采在“权力意志”这个他所创造的名称中所发挥出来的思想。


  “权力意志”这个名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的，以至于人们难以理解，何以有人竟还要花一番心思来专门解释这个词的构造。因为所谓“意志”（Wille），是每个人无论何时都能在自己身上经验到的。有意志的意愿就是追求某种东西。至于“权力”（Macht）的意思，现在大家都根据日常经验把它理解为统治权和暴力的运用了。于是，“趋向”（zur）权力的意志明言就是取得权力的追求了。


  根据这种意见，“权力意志”这个名称假定了两个不同的、事后又相互联系的事实：一方是意愿，另一方是权力。如果我们刨根究底来追问权力意志的根据——不光是为了描述上述内容，而且同时是为了说明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对这样一种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追求，权力意志显然来自一种匮乏感。追求、统治权的运用、匮乏感，乃是我们在心理学知识中所把握的表象方式和状态（心灵能力）。因此，对权力意志之本质的探讨就是心理学的事情了。


  上面对于权力意志及其可知性所作的阐述固然洞若观火，但它并没有思及尼采就“权力意志”这个词所作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方式。“权力意志”这个名称表示着尼采最后的哲学的基本词语。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标识为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对于尼采意义上的所谓“权力意志”，我们绝不能根据流行的关于意愿和权力的观念来理解它，而只能通过一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沉思，并且同时也即通过一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的沉思来理解它。


  我们下面对于权力意志之本质的解释就是根据这些关系来思考的。这种解释尽管恪守尼采自己的阐述，但必然同时也比尼采本人的直接表述更清晰地把握他的阐述。不过，对我们来说，变得更清晰的东西始终只是首先对我们变得更意味深长的东西。意味深长的是那种本质上与我们更亲近的东西。在前文和下文中，我们都是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不只是根据形而上学诸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来思考的。


  尼采在1883年发表了《快乐的科学》一书；一年之后，他又出版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后面这本书的第2卷中，尼采首次在特定的相关语境中道出了“权力意志”：“只要有生命的地方，我就会找到‘权力意志’；甚至在仆人的意志中，我也找得到那种要做主人的意志。”


  意愿（Wollen）乃是做主人的意愿。这样理解的意志也还存在于仆人的意志中。尽管这并不是说，仆人力求摆脱奴仆的角色而自己成为主人。而毋宁说，奴仆之为奴仆，仆人之为仆人，总是还想支配某种东西，也即他在自己的仆役中所命令和利用的东西。这样，他作为奴仆也还是一个主人。做奴仆也就是想做主人。


  意志绝不是一种愿望，绝不是一种对某物的单纯追求，而不如说，意愿本就是命令（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1和卷2；进一步参看《权力意志》，第668条，1888年）。这种命令的本质在于，命令者在对作用行为之可能性的有意识的支配中成为主人。在命令中被命令的，乃是这种支配的实行。在命令中，命令者（并不只是执行者）服从这种支配和支配能力，从而服从自己。这样，由于命令者还敢于孤注一掷，他便战胜了自己。命令，也许始终要与那种对他人的单纯的发号施令区分开来，它乃是自我克服，比服从更难。意志是专注于所接受的使命。只有那个还不能服从自己的人才必须特别地被命令。意志所意愿的，并不是追求它还不具有的东西。意志意愿它已经具有的东西。因为意志意愿它的意志。它的意志乃是它所意愿的东西。意志意愿自身。意志超越自己。这样，意志之为意志意愿超出自身，从而必然同时超过自己、支配自己。因此，尼采说（《（权力意志》，第675条，1887—1888年）：“一般的意愿，无异于要更强大的意愿，生长的意愿……”在这里，“更强大”意味着“更多的权力”，而后者意味着：只有权力。因为权力的本质在于成为那个支配一向已经达到的权力等级的主人。只有当权力保持为权力之提高，并且受命于“权力之增加”，权力才是持久的权力。即便只是中断权力之提高，只是停滞于某个权力等级上，也已经是权力之下降的开始了。权力的本质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征服。这种征服归于权力本身并且来自权力本身，因为权力乃是命令，并且作为命令而授权自己去征服当下的权力等级。于是乎，虽然权力不断在走向自身的途中，但并不是作为无论在何处都自为地现存着的意志而在一种追求意义上力求获得权力。权力也不仅仅是授权自己为达到下一个等级才去征服当下的权力等级，而只是为了在其本质的绝对性中征服自己。根据这种本质规定性来看，意愿就不是一种追求，而毋宁说，一切追求始终只不过是意愿的补充形式或预备形式。


  在“权力意志”这个名称中， “权力”一词所命名的无非是就其为命令而言的意志自我意愿的方式的本质。作为命令，意志专注于其本身，也就是专注于它所意愿的东西。这种专注乃是权力的力量运作。并没有自为的权力，同样地，也没有自为的意志。所以，意志和权力也并非只有在权力意志中才相互结合起来，不如说，作为求意志的意志（Wille zur Willen），意志乃是在权力之征服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意志。注160但权力的本质在于，它作为在意志中存在的意志而与这种意志相对待。权力意志是权力的本质。它显示出那种作为纯粹意志而自我意愿的意志的绝对本质。


  因此，权力意志也不能与一种求其他某种东西的意志分离开来，譬如，不能与那种“求虚无的意志”分离开来；因为就连这种“求虚无的意志”，也还是求意志的意忐，以至于尼采能够说（《道德的谱系》，第3篇论文，第1节，1887年）：“与其说它（意志）还要意愿虚无，不如说它并不意愿。——”


  “意愿虚无”绝不意味着意愿一切现实的纯粹不在场状态，而是指，恰恰要意愿现实，却是意愿那种一向并且普遍地作为一个虚无的东西的现实，并且通过这种虚无的东西才意愿否定。在这样一种意愿中，权力始终还获得了命令的可能性和成为主人的可能性。


  作为意志的本质，权力意志的本质乃是一切现实之物的基本特征。尼采说（《权力意志》，第693条，1888年）：权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本质”。这里的“存在”依照形而上学的语言用法，是指存在者整体。因此，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性，权力意志的本质和权力意志本身是不能通过心理学上的考察来加以确定的，相反地，心理学本身倒是通过权力意志才获得了它的本质，也即它的对象的可设定性和可知性。所以，尼采并不是在心理学上来理解权力意志的，倒是相反，他重新把心理学规定为“权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善与恶的彼岸》，第23节）。这种形态学（Morphologie）就是关于ὄν［存在者］的存在学（Ontologie），而ὄν［存在者］的μορφή［形式］——通过εἶδος［爱多斯、外观］向perceptio［知觉］的转变——在知觉的appetitus［欲望］中显现为权力意志。形而上学自古以来就着眼于存在者之存在而把存在者思考为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sub-iectum［一般主体］；形而上学发展为具有上述规定性的心理学，这一事实仅仅作为一个后果，证实了那个在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变化中 的基本事件。sub-jectum［一般主体］的οὐσία［在场］（即存在状态）演变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而自我意识则把其本质揭示为求意志的意志。作为权力意志，意志是趋向更大权力的命令。为了使意志能够在对自身的征服中超越当下的等级，这种等级必须首先已经被达到、保证和保持。对当下权力等级的保证乃是权力之提高的必要条件。但为了意志能够自我意愿，也即为了一种要更强大的意愿的存在，一种权力之提高的存在，这一必要条件还是不充分的。意志必须观入一种视野，并且首先开启出这一视野，从而才显示出那些可能性，为一种权力之提高指明轨道。意志必须这样来设定那种超出自身的意愿的条件。首要地，权力意志必须设定权力之保存和权力之提高的条件。意志包含着对这些共属一体的条件的设定。


  “一般的意愿，无异于要变得更强大的意愿，生长的意愿——此外，还有取得手段的意愿。”（《权力意志》，第675条，1887—1888年）


  根本的手段乃是权力意志本身为它自己设定的条件。尼采把这些条件称为价值。他说（《全集》，大八开本版，第13卷，第395节，1884年）：“在一切意志中都有评价。”评价意味着：构成和确定价值。权力意志进行评价，因为它构成提高的条件并且确定保存的条件。按其本质来看，权力意志就是设定价值的意志。价值乃是存在者之存在范围内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一旦权力意志在其纯粹的本质中合乎本己地显露出来，则它本身就是价值设定的根据和领域。权力意志的根据并不在某种匮乏感中，而不如说，权力意志本身就是最充沛的生命的根据。这里，生命意味着求意志的意志。“‘生命’，这说的就是‘评价’。”（同上）


  只要意志意愿征服它自己，它便不会安于生命的任何一种丰富。意志在呈献（Überreichen）中——也即呈献出它自己的意志——发挥其力量。这样，意志不断地作为同一个意志返回到作为相同者的自身那里。存在者整体的essentia［本质］乃是权力意志；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它的existentia［实存］，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尼采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词语是“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它们从自古以来对形而上学起着指导作用的方面来规定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也即在essentia［本质］和existentia［实存］意义上来规定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


  “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间的本质关系就要这样来思考；但这种本质关系在此还不能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对于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之区分的来源，形而上学既没有作过思考，甚至也没有稍事探问。


  如果形而上学把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思考为权力意志，那么，它就势必要把存在者思考为设定价值的东西。形而上学在价值、价值作用、价值废黜和价值重估的视界中来思考一切。现代形而上学由此发端，其本质在于：它探求绝对不可怀疑的东西、确定可知的东西、确定性。以笛卡尔的话来讲，firmum et mansurum quid stabilire，意思就是：把某种固定的、持存的东西带向持留。这种持续的东西作为对象，符合于作为持续在场者的存在者的自古以来起支配作用的本质，而存在者作为持续在场者乃是处处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subjectum［一般主体］）。就连笛卡尔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追问的是这个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只要笛卡尔是在先行规定的形而上学的轨道中来探求这个subjectum［一般主体］的，那么，他在思考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之际就会发现作为持续在场者的ego cogito［我思］。于是，ego［我］就成了subjectum［一般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就成了自我意识。主体的主体性取决于这种意识的确定性。


  由于权力意志把保存，即对它本身的持存保证，设定为一种必然的价值，它同时也就为这种对一切存在者的保证的必然性作了辩护；而这一切存在者作为一种本质上表象着的存在者始终也是持以为真的存在者。对这种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的保证被叫作确定性。所以，按照尼采的看法，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则，确定性惟有在权力意志中才真正找到了根据；当然，这里假定了一点，即，真理是一种必然的价值，确定性是真理的现代形态。这就表明，何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尼采关于作为一切现实的“本质”（Essenz）的权力意志的学说那里，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达到了完成。



  因此，尼采能够说：“价值问题比确定性问题更为基本：因为后者只有在价值问题得到解答的前提下才达到其严格性。”（《权力意志》，第588条，1887—1888年）


  然而，即便权力意志已经被认作价值设定的原则，价值问题也必须首先去考虑，何者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看必然的价值，何者是合乎这一原则的最高价值。只要价值的本质显示为在权力意志中被设定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那么，对一种关于决定性的价值构造的特性刻画来说，就有适当的角度开启出来了。


  对意志当下所达到的权力等级的保存就在于，意志用一个它能够随时并且牢靠地动用的东西的圆周区域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从中争得它自身的可靠性。这一圆周区域界定了对意志来说直接可支配的在场者之持存（Bestand）（即οὐσία，根据这个词在希腊人那里的日常含义）。但这一持续的东西只有当它被一种摆置（Stellen）带向状态时，才成为一个持久的东西，也即成为那种总是可支配的东西。这种摆置具有表象性制造的特性。注161以这种方式持续的东西乃是持留者（das Bleibende）。尼采把这个持续的东西称为“存在者”，完全符合于在形而上学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之本质（存在=持续的在场状态）。他往往也把这种持续的东西称为“存在”，也还是完全符合于形而上学思想的说法的。自西方思想的开端以来，存在者就被当作真实的东西，当作真理，而同时，“存在着”（seiend）注162和“真实”（wahr）的意义却是变化多端的。尽管尼采对形而上学做了彻底的颠倒和重估工作，但当他把在权力意志中为意志的保存而固定下来的东西径直叫作存在或存在者或真理时，他还是停留在形而上学传统百折不挠的道路中。因此，真理就是一个在权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的条件，也即权力之保存的条件。作为这样一种条件，真理乃是价值。不过，由于意志只能根据那种对持续的东西的支配进行意愿，所以，真理就是从权力意志之本质而来对这种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在这里，“真理”这个名称既不意味着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也不是指知识与对象的符合一致，也不是指那种作为明白易解的对被表象者的投送和确保（Zuund Sicherstellen）的确定性。这里，而且在一种从前面所指出的真理之本质的方式而来的本质历史的渊源中，真理乃是对权力意志由之而得以意愿自身的那个圆周区域的持续的持存保证。


  从那种对当下达到的权力等级的保证来看，真理乃是必然的价值。但真理不足以去达到某个权力等级；因为就其本身来看，持续的东西绝不能给出那个东西，即，意志为了作为意志超出自身也即为了进入命令之可能性中而首先就需要的那个东西。命令之可能性只有通过一种为权力意志之本质所包含的有所洞察的前瞻（durchblickenden Vorblick）才表现出来；因为，作为求更大权力的意志，权力意志本就是向可能性透视的（perspektivisch）。对这些可能性的开启和提供乃是对权力意志之本质而言的那种条件，这种条件——作为在词面意义上先行的条件——高于前面所说的条件。因此之故，尼采说（《权力意志》，第853条，1887—1888年）：“但真理不是最高的价值尺度，更不是最高的权力。”



  权力意志只有从意志之可能性而来才向其本身开放；而对尼采来说，意志之可能性的创造乃是艺术的本质。与这一形而上学概念相应，尼采在“艺术”这个称号下所思索的不只是艺术家的审美领域，甚至并不首先是这种审美领域。艺术乃是所有开启并且占有透视角度（das Perspektiven）的意愿的本质：“艺术作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艺术作品，譬如作为肉体、作为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何以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世界乃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作品——。”（《权力意志》，第796条，1885—1886年）


  根据权力意志来理解的艺术的本质乃在于：艺术激发权力意志首先成其本身，并且激励权力意志去超出自身。由于尼采在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ζωή［生命］和φύσις［涌现、自然］的隐隐回应中，往往也把作为现实之现实性的权力意志称为生命，所以尼采能够说，艺术乃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权力意志》，第851条，1888年）。


  艺术是在权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起来的条件，就是权力意志作为它所是的意志能够提升入权力之中、并且能够提高权力这样一回事情的条件。因为艺术是这样一种条件，所以它便是一种价值。作为那种条件，那种在持存保证之决定作用的等级中先行的、并因而先行于一切决定作用的条件，艺术乃是开启着一切上升高度的价值。艺术是最高的价值。与真理之价值相比，艺术是更高的价值。一方以常新的方式召唤着另一方。两种价值在它们的价值关系中规定着在自身中设定价值的权力意志的统一本质。这种权力意志乃是现实之现实性，或者，用比尼采通常所采用的更宽泛一些的词语来讲，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如果形而上学必须着眼于存在来言说存在者，如果它借此以其方式道出存在者之根据，那么，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注163就必定说出了这个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根据律言说的是，何种价值合乎本质地被设定起来，并且是在设定价值的权力意志的本质范围内的何种价值等级中作为存在者的“本质”（Essenz）被设定起来。这个根据律就是：“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权力意志》，第853条，1887—1888年）


  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是一种价值律（Wertsatz）。


  从这一最高的价值律可以清楚地看出，价值设定本身根本上是双重的。在价值设定中，无论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总有一种必然的价值和一种充分的价值被设定起来，而这两者乃是从它们相互的居支配地位的关系而来被设定的。价值设定的这一双重性符合于它的原则。这个贯穿并且引导着价值设定本身的原则就是权力意志。从其本质的统一性而来，权力意志渴求并且满足于它本身的提高和保存的条件。对于价值设定之双重本质的考察特别地能使思想直面于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问题。只要权力意志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而形而上学的真实就是对存在者的言说，那么，当我们思考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时，我们就是要追问这种真实的真理性。我们借此就达到这种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极点。但在此何谓极点呢？我们要就权力意志的本质来解说其意思，并且同时保持在眼下的讨论所划定的界线之内。


  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无非是权力意志本身。这种本质统一性乃是权力意志作为意志直面自身的方式。它把权力意志本身置入其本己的考验中，并使之接受考验，结果，权力意志在这样一种考验中才纯粹地、从而以其最高的形态再现出自己。但这种再现（Repräsentation）在此绝不是一种事后追加的表现（Darstellung），而不如说，由这种再现所决定的在场（Präsenz）乃是权力意志的存在的方式，并且，权力意志就是作为这种方式而存在的。


  然而，权力意志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它置自身于其本身的无蔽领域中的方式。权力意志的真理即植根于此。权力意志之本质统一性问题就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权力意志在其中存在的那个真理的方式问题。而这种真理同时也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形而上学就是作为这种真理而存在的。照此看来，现在所追问的真理并不是权力意志本身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必然条件所设定的那种真理，而是设定条件的权力意志本身已经在其中成其本质的那种真理。权力意志在其中成其本质的这个一（dieses Eine），即它的本质统一性，关涉到权力意志本身。


  然则存在者之存在的这一真理具有何种方式呢？此种方式只能取决于那种东西，后者的真理就是此种方式。但是，只要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之存在被规定为意志，并因而被规定为自我意愿（Sichwollen），而自我意愿本身是自我认识（Sich-selbst-wissen），那么，存在者，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subjectum［一般主体］，就以自我认识的方式成其本质。存在者（即subjectum［一般主体］）自行呈现出来，而且是以ego cogito［我思］方式向其自身呈现出来。这种自行呈现，即再现（Re-präsetation）（也即表象），就是qua subjectum［作为一般主体］的存在者之存在。自我认识便成了绝对主体（Subjekt schlechthin）。在自我认识中聚集着一切认识及其可认识的东西。它是认识的聚集，犹如山脉是群山的聚集。主体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作为这样一种聚集就是co-agitatio（即cogitatio［思维］），是conscientia［意识］，是认识之聚集（Ge-wissen），即意识（conscience）。注164但co-agitatio［思维］本身就是velle，即意愿。在主体的主体性（Subjektität）中，作为主体性之本质的意志得以显露出来。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是在意志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


  主体性所具有的第一个本质规定是，表象着的主体保证其自身，并且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西本身。根据这种保证，作为确定性的存在者之真理就具有可靠性（即certitudo）之特性。确定性在其中成其本身的那种自我认识，就它而言始终是迄今为止的真理之本质，也即表象之正确性（即rectitudo）的本质的变种。但是，正确性现在不再在于与某个在其在场性方面未曾被思考的在场者的相应。在这里，正确性乃在于对一切有待表象的东西的设置，这种设置符合于那种在表象着的res cogitans sive mens［思维体或心灵］的认识要求中被设定起来的标尺。这种要求指向可靠性，而可靠性的要义在于，一切有待表象的东西和表象一道被逐入数学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之中，并在那里被聚集起来。ens［存在者］乃是ens co-agitatum perceptionis［在知觉中一起活动的存在者］。现在，如果表象合乎这一可靠性要求，那它就是正确的。如此这般被表明为正确的，它——作为被恰当地制作的和可支配的——就是被合法地制作或辩护了。注165主体性的自身确定性意义上的存在者之真理，作为可靠性（即certitudo），根本上乃是对在它自己的光亮面前的那种表象及其所表象者的合法制作或辩护。这种辩护（即iustificatio）乃是对iustitia［公正］的实行，从而就是公正（Gerechtigkeit）本身。既然主体向来是主体，它便得以为自己确定可靠性。它在为其本身所设定的公正要求面前自我辩护。


  在现代的开端，人们重新提出了下述问题：在存在者整体中，也即在一切存在者的最具有存在特性的根据（即上帝）面前，人如何能够确定他本身的持久性，也即确定他的得救（Heil）。这个得救确定性的问题就是辩护问题，也就是公正（即iustitia）问题。


  在现代形而上学范围内，莱布尼茨首先把subjectum［一般主体］思考为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和欲望的存在者］。他在ens［存在者］的vis［力］之特性中首次清晰地思考了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特征。他以现代的方式把存在者之真理思考为确定性。在其关于形而上学的二十四个论题中，莱布尼茨说（第二十个论题）：iustitia nihil aliud est quam ordo seu perfectio circa mentes［公正无非是心灵获得的秩序和完善］。照第二十二个论题看，mentes［心灵］，即res cogitantes［思维体］就是primariae Mundi unitates［原初的世界统一体］。作为确定性的真理是对可靠性的保证，是秩序（即ordo）和普遍的确定，也就是完全的和彻底的完成（即per-fectio［完善］）。对首先和真正地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保证之特性乃是iustitia（公正）。


  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奠基中，康德把先验主观性的终极的自身保证思考为先验演绎的quaestio iuris［合法问题］。它就是表象着的主体的辩护（Recht-fertigung）的公正问题，这个表象着的主体把其本质固定在它的“我思”的自身公正（Selbst-Gerechtigkeit）中了。


  在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中——这种确定性被思为主体性的真理，而主体性被思为存在者之存在——隐含着根据可靠性的辩护而被经验的公正。它虽然是作为主体性之真理的本质而起作用的，但在主体性形而上学范围内却并没有被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而另一方面，一旦存在者之存在显现为权力意志，则公正——作为自我认识着的存在者之存在——就必然要来到现代形而上学思想面前。权力意志认识到自己是本质上设定价值的意志，它在设定价值即设定它自己的本质持存（Wesensbestand）的条件之际保证自己，从而不断地正确对待自己，并且在这种正确对待中成为公正。在公正中并且作为这种公正，权力意志的特有本质必定再现（repräsentieren）出来，而以现代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考，再现也就是：存在（sein）。正如在尼采形而上学中的价值思想比笛卡尔形而上学中关于确定性的基本思想更为基本，因为确定性只有在被看作最高价值时才能被看作公正；同样地，在西方形而上学达到完成（在尼采那里）的时代里，主体性的明白可解的自身确定性便表明自己是权力意志的辩护，这种辩护是按照在存在者之存在中起支配作用的公正来进行的。


  早在一部早期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著作中，即在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论历史学对于生命的利与弊”（1874年）中，尼采就用“公正”（Gerechtigkeit）取代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第6章）。但在一般情形下，尼采对于公正是保持沉默的。只是到关键的1884—1885年间，当时尼采洞识到“权力意志”乃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他才写下了两段关于公正的思想的文字，但没有予以发表。


  第一段笔记（1884年）的标题为“自由的道路”。这个笔记如是说：“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大八开本，第13卷，第98节）


  第二段笔记（1885年）说：“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权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大八开本，第14卷，第158节）


  对这一思想的准确解释超出了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范围。在此我们只对尼采思考的公正所归属的那个本质领域作一提示。为了能够理解尼采所见的公正，我们必须排除所有关于公正的观念，来自基督教道德、人道主义道德、启蒙运动道德、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种种公正观念。因为，尼采根本没有首先把公正理解为伦理和法律领域的一种规定。毋宁说，他是根据存在者整体之存在，也即根据权力意志来思考这种公正的。公正的东西就是那种依法的。但什么是依法的，这取决于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因此，尼采说（大八开本，第13卷，第462节，1883年）：“法=意志，一种使当下权力关系永存的意志。前提是满足于这种权力关系。一切令人敬畏的东西被吸引，其任务是让法显现为永恒的东西。”


  次年写的一则笔记也说：“公正问题。就是说，第一性的和最强大的东西正是寻求优势的意志和力量。惟统治者随后来确定‘公正’，也就是说，统治者根据其尺度来衡量事物；如果他十分强大，他就能十分广泛地放任和承认大胆尝试的个体。”（大八开本，第14卷，第181节）可想而知，尼采关于公正的形而上学概念是与通常的观念格格不入的，但是，它依然没有触及公正的本质；这种公正在现代之完成的开端处，在围绕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范围内，已经是历史性的，并且因此明确或不明确地，隐蔽地或公开地，决定了人在这个时代里的一切行动。


  尼采所思的公正乃是以权力意志方式存在的存在者之真理。不过，尼采本人既没有明确地把这种公正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也没有根据这一思想把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诉诸语言而表达出来。但公正乃是由存在本身所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作为这种真理，公正就是在其现代的完成中的形而上学本身。在如此这般的形而上学中隐含着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何以尼采尽管在形而上学上把虚无主义经验为价值设定的历史，但却未能思考虚无主义的本质。


  我们不知道，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保持有何种隐蔽的、由作为其真理的公正之本质所注定的形态。它第一性的根据律几乎还未曾被道出；即使曾被道出，它也不是作为具有这种形式的定律。当然，这一定律的定律特性在这种形而上学范围内具有自己的方式。第一性的价值律确实不是一个演绎的定律系统的最高定律。如果我们谨慎地来理解“形而上学的根据律”这个名称，就是把它理解为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根据的命名，也即对存在者的本质统一性的命名，那么，它就还是十分宽泛和复杂的，足以随时对形而上学关于根据的言说方式作形而上学式的规定。


  尼采还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第一价值律：“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权力意志》，第822条，1888年）


  我们当然不能根据我们关于真理与艺术的日常观念，来了解这一关于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关系即价值关系的命题。否则的话，一切都会变得陈腐乏味，而后果十分严重的是，我们便失去了那种可能性，即，尝试与这个时代的正在自行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隐蔽立场作一种本质性的争辩，以便把我们自己的历史性本质从历史学和世界观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在刚才提到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的公式中，艺术与真理作为权力意志的第一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构成物，乃是在与人的关系中被思考的。存在者本身的真理与人之本质的本质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在形而上学范围内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来思考，这对我们的思想来说还是蔽而不显的。这个问题几乎还没有得到追问，就已经被风靡一时的哲学人类学不妙地混淆起来了。但无论如何，倘若我们想把价值律公式当作一个证据，来说明尼采所从事的是实存论上的（existenziell）哲学思考，那就是错误的。尼采从来没有做过实存论的哲学思考，而是做了形而上学的思考。我们还没有成熟，还不能去理解下面这种思想的严格性，这种思想是尼采在构思他的主要著作《权力意志》记录下来的：


  “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在半神周围一切都变成滑稽剧；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么？——”（《善与恶的彼岸》，第150节，1886年）


  可是，确实到时候了：我们要学会去认识，尼采的思想——尽管从历史的角度并且就其名称看来必然显示出另一种情态——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少实际性和严格性；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4卷中把矛盾律思考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第一真理。那种把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相提并论的看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并非因此就是无可置疑的了；这种看法没有认清这样一回事情，即，尼采作为形而上学思想家保持着与亚里士多德的亲近——而之所以没有认清，乃是由于对思想之本质的误解。克尔恺郭尔与亚里士多德本质上是疏远的，尽管他常常提到后者。因为克尔恺郭尔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位宗教作家，而且不是一般宗教作家中的一员，而是与他的时代的命运相适应的独一无二的宗教作家。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如果我们这样说并非一种误解的话。


  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根据律中，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是以艺术与真理的价值的本质关系来命名的。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一本质统一性，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得到了规定。价值乃是在权力意志中、并且为权力意志而设定起来的权力意志自身的双重条件。


  由于尼采把存在者之存在经验为权力意志，故他的思想必定针对价值而展开。所以就需要普遍地并且先于一切地把价值问题提出来。这种追问把自身经验为历史性的追问。


  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情形如何？着眼于对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些最高价值的废黜意味着什么？因为对价值的思考植根于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所以尼采的解释——即把虚无主义解释为最高价值的废黜和一切价值的重估的过程——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且是在权力意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释。但是，只要尼采在虚无主义的真正完成意义上来理解他自己的思想，即，作为“新的价值设定之原则”的权力意志之学说，那么，他就不再只是消极地把虚无主义理解为最高价值的废黜，而是同时也积极地来理解虚无主义，也即把它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克服；因为现在明确地被经验的现实之现实性，即权力意志，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本源和尺度。其价值直接规定着人的表象，并同时激励着人的行为。人的存在被置入另一个发生维度之中。


  在上文所引述过的《快乐的科学》第125节中，那个疯子对于杀死了上帝也即废黜了超感性世界的人们的行为说了这样的话：“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


  随着“上帝死了”这样一种意识，也就开始了关于以往最高价值的彻底重估的意识。人本身按照这种意识而转入另一种历史中，那是更高的历史，因为在其中，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即权力意志，特别地被经验和接受为现实的现实性，也即存在者之存在。借此，作为现代人的本质之居所的自我意识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步。它意愿本身成为无条件的权力意志的实行者。决定性价值的没落就要到尽头了。虚无主义，亦即“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被克服了。那个人类——它意愿其本己的作为权力意志的人之存在，并且把这种人之存在经验为归属于那种由权力意志整体所规定的现实性的人之存在——被一种人的本质形态所规定，而这种本质形态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人。


  这个超出迄今为止的人种的人类之本质形态，尼采用“超人”（der Übermensch）这个名称来表示。以尼采的理解，“超人”并不是某种个别的人的标本——在这种标本中，通常所见的人的能力和意图被扩大和提高到巨大的地步。“超人”也不是通过把尼采哲学应用到生活中去才出现的那样一种人。“超人”这个名称命名的是那个人类的本质，这个人类作为现代人开始进入其时代的本质完成过程之中。 “超人”是那种根据由权力意志所规定的现实性、并且对这种现实性来说才存在（ist）的人。


  其本质是从权力意志而来被意愿的本质，这样的人就是超人。对这种如此这般被意愿的本质的意愿必然符合于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权力意志。因此，与思考权力意志的那种思想一体的，就必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被意愿的人的本质必然以何种形态表现和展开出来，从而得以满足于权力意志、并因此能够承担对存在者的统治？不知不觉地，而且首先就是不知不觉地，人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发现自己面临了承担大地之统治地位的任务。以往的人已经充分思考了存在者之存在是以何种方式显现的吗？对于他的本质是否已成熟并且是否具有力量去响应这一存在的要求，以往的人有了确信吗？或者，以往的人不得不借助于那些权宜之计和曲折弯路——它们总是一再让他不能去经验所是的东西？以往的人想要保持为以往的人，同时已经是其存在开始显现为权力意志的那个存在者所意愿的东西。以往的人就其本质来看根本还没有对始终贯通存在者而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作好准备。在存在者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即，人之超出以往的人，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兴趣，也不是为着纯粹的任性，而只是为了存在的缘故。


  尼采关于超人的观点起于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存在学上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从而适应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却不能在形而上学范围内经验这种本质。因此之故，恰如在尼采之前的一切形而上学那里，对尼采来说也依然蔽而不显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如何是根据存在之本质而得到规定的。所以，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权力意志与超人的本质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根据必然是掩蔽着自己的。但在任何一种掩蔽中，都同时有一种显现在起支配作用。存在者之essentia［本质］即权力意志所具有的existentia［实存］，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这种永恒轮回中被思考的存在包含着与超人之本质的关联。可是，这种关联在其合乎存在的本质方面必然是未曾被思考的。所以，对尼采本人也模糊不清的是：思考超人（以查拉图斯特拉为形象）的思想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因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的特性始终是蔽而不显的。只有当一种未来的思想已经到位，能够把这本“写给所有人的书又是无人能读的书”与谢林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探究》（1809年），同时也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1714年），放在一起加以思考，并且不仅是以形而上学方式思考这本著作，而是从形而上学之本质而来思考这部著作，这时候，一种争辩的权利和义务也好，一种争辩的基础和视界也好，才被确立起来了。


  要对超人的观念和形象——它们已经蒙受了特有的误解——生出愤怒，并且把这种愤怒假装为一种反驳，这是轻而易举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困难的、但对未来的思想来说不可避免的，乃是达到那种高尚的职责，正是出于这种职责，尼采思考了那种在权力意志的存在命运中注定要去承受对大地的统治的人类的本质。超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任意的癫狂症的通行证。它是一个由至高的自我克服过程构成的长链条的植根于存在本身的法则；这些至高的自我克服过程才使人游刃于存在者——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归属于存在，而存在作为权力意志使它的意志本质显现出来，并且通过这种显现而开创一个时代，也即开创形而上学的最后时代。


  根据尼采的形而上学，以往的人之所以被叫作以往的人，是因为他的本质虽然是由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但他并没有把权力意志当作这一基本特征来经验和接受。超出以往的人的人则把权力意志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把它接受到他本己的意愿之中，并且因此在权力意志意义上来意愿自身。一切存在者作为在这种意志中被设定的存在者而存在。先前以目的和尺度的方式限定和规定了人之本质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它无条件的、直接的、首先普遍地不可或缺地起作用的力量。那种超感性的目的和尺度世界不再来唤起和支撑生命。那个世界本身成了无生命的——死了。基督教信仰还将在这里那里存在。但在这样的世界里起支配作用的爱并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具有活生生效果的原则。超感性世界的超感性根据曾经被看作一切现实的有效的现实性；但它已成为非现实的了。这就是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形而上学意义。


  我们还想继续对尼采这句话的必须以上述方式来思考的真理视而不见吗？如若我们还想这样做，那么，无疑地，这句话通过这一奇特的蒙蔽并不就成为非真实的了。上帝还不是一个活的上帝——如果我们继续致力于控制现实，而没有首先严肃地对待其现实性，追问其现实性，也没有去考虑，人是否如此游刃于他从存在而来被卷入其中的那个本质，以至于他能够根据其本质而不是借助于单纯措施的虚假帮助来经受这一命运。


  毫无错觉地去经验尼采这句关于上帝之死的话的真理性的尝试，与对尼采哲学的信奉不是一回事情。如果我们竟认为这是一回事，那么，凭这样一种同意是无助于思想的。我们只有通过思想才能关注一位思想家。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在这位思想家的思想中得到思考的一切本质性的东西。


  如果上帝和诸神在上面所解释的形而上学经验的意义上已经死了，如果权力意志蓄意要成为对存在者之条件的一切设定的原则，也即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那么，那种以对大地的统治为形态的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治，便转向新的、为权力意志所规定的人的意愿了。《快乐的科学》是在1883年出版的，一年之后，尼采出版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后书的第一部分：“所有的神都已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


  粗粗一想，人们也许会认为，这话说的是：对存在者的统治从上帝转到人那里了；或者，更粗泛地看，似乎尼采用人取代了上帝。当然，有这样看法的人们很少神性地看待上帝的本质。人是绝不能取代上帝的位置的，因为人的本质达不到上帝的本质领域。相反地，与这种不可能性相比较，倒是可能发生某种更为阴森可怕的东西，而对这种东西的本质，我们几乎尚未开始做出思考。从形而上学上看，上帝所居有的位置，乃是对作为被创造者的存在者的产生作用和保存作用的位置。这个上帝的位置是不能空着的。取代这个上帝的位置，就会有另一个在形而上学上相应的位置开启出来，后者既不是上帝的本质领域，也不是人的本质领域，但人又能进入一种与这个位置的优先的关系之中。超人并没有取代上帝，绝没有取代上帝，而不如说，超人的意愿所关心的那个位置乃是另一个领域，即，对在其另一种存在中的存在者作另一种根据说明的领域。这另一种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已经成了主体性——而这一点正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开始。


  现在，一切存在者要么是作为对象的现实，要么是作为对象化的作用者——在这种对象化中对象之对象性得以构成自己。对象化在表象之际把对象投置给ego cogito［我思］。在这种投置（Zustellen）中，自我表明自身为它自己的行为（即表象着的投置）的根据，也即表明自身为subjectum［一般主体］。主体自为地就是主体。意识的本质是自我意识。因此，一切存在者不是主体的客体，就是主体的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普遍地植根于那种“面对自身摆置自身”（Sich-vor-sich-selbst-stellen）之中，从而植根于自身设置（Sich-auf-stellen）之中。在存在者之主体性范围内，人起立而入于他的本质的主体性中。人进入这种起立（Aufstand）之中。注166世界成为对象。在这一暴动性的对一切存在者的对象化中，大地，即那种首先必然被带入表象和置造（Vor-und Her-stellen）之支配中的东西，被置入人的设定和辨析的中心中。大地本身只还能作为那种进攻的对象显示自身——这种进攻在人的意愿中设立自身为无条件的对象化。自然便普遍地显现为技术的对象，因为它出于存在之本质而被意愿。


  在写作上面所引“疯子”一节的1881—1882年那阵子，尼采有这样一则笔记：“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大八开本，第12卷，第441页）


  这话并不是说，为了使权力意志无条件地委身于其本质而围绕对作为原料领域的地球的无限制利用的斗争，以及围绕对“人的材料”的毫无幻想的应用的斗争，明确地要求助于一种哲学。相反地，我们可以猜测，作为学说的哲学消失了，作为文化构成物的哲学消失了，并且在眼下这种形态中的哲学也要消失了，因为哲学——只要它曾经是真正的哲学——已经把现实的现实性表达出来，并因此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带入其存在的历史中了。所谓“哲学基本学说”并不是指学究们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语言，这种真理乃是形而上学本身——以权力意志的绝对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为形态。


  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在其历史性的本质中已经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后果，这个事实就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权力意志的方式显现出来，却没有被认识甚或理解为这种意志。随波逐流的行为学说和表象思想本来就绝不去言说存在着的并因而发生着的东西。随着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开始，主体性的时代被逐入其完成之中。这种完成的意思之一是，在权力意志意义上存在的存在者按其方式并且在任何一个方面，对它自己的关于它本身的真理都是确定的，因而也是有意识的。意识是那种根据权力意志来意求的意愿的一个必然工具。着眼于对象化来看，意识的发生采取了计划（Planung）形态。它是在人通过对历史处境的不断分解而起立进入自我意愿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生的。从形而上学上看，“处境”始终是主体行动的处境。任何一种对处境的分析都建立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无论它是否知道这一点。


  “伟大的正午”乃是最明亮的时代，也就是意识的时代；意识绝对地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意识到它自身是那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的要义在于：有意地去意愿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权力意志，并且作为这种意愿向着自身发起暴动，去经受世界之对象化的每一个必然阶段，从而为一种尽可能相同和均衡的意愿保证存在者的持续持存。但在这一意志的意愿中，人被一种必然性攫住，要一道去意求这种意愿的条件。这就是说：要设定价值并且按照价值来评价一切。这样，价值便决定着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这就使我们面临下述问题：


  什么存在着（Was ist）——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在权力意志的绝对统治公然到来，并且这种公然的东西及其公开性本身成为这种意志的一个功能的时代里？什么存在呢？我们并不是要追问每个人都能各按所需，随时在权力意志领域内为之提供证明和消除证明的那些事件和事实。


  什么存在着？我们并不是要追问这个或那个存在者，而是要追问存在者之存在。更确切地说，我们要追问：存在本身的情形如何？我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地做这种追问，而是要着眼于存在者本身之真理来追问——这种真理以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为形态而诉诸语言。在这个正在兴起无条件权力意志的统治的时代里，存在的情形如何呢？


  存在成了价值。对持存之持续状态的维持（Beständigung der Beständigkeit des Bestandes）乃是一个必要的、由权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对它自身的保证的条件。而除了把存在特别地提升为价值，还能对存在做出更高的评价吗？不过，由于存在被尊为一种价值，它也就被贬降为一个由权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了。只要存在一般地被评价并从而被尊奉，则存在本身先就已经丧失了其本质之尊严。如果存在者之存在被打上价值的印记，并且借此就确定了它的本质，那么，在这一形而上学范围内，也即始终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范围内，任何一条达到存在本身之经验的道路就都被抹去了。在此作这一番谈论时，我们假定了也许我们根本不可做出的假定，即，总是有这样一条通向存在本身的道路，而且一种对存在的思想一向已经思考了存在之为存在。


  自其开端以来，西方思想所思考的始终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没有思及存在及其本己的真理。其间它只是以这样一种真理性思考了存在，以至于它十分笨拙地在一种未曾被经验、因而未经清理的多义性中把“存在”这个名称表达出来。这种始终未思及存在本身的思想乃是西方历史的简单的、包含一切的、从而神秘莫测的、未曾被经验的事件（Ereignis）；而西方历史眼下就要扩张为世界历史了。最后，在形而上学中，存在沦为一种价值了。从中表明，存在并没有得以成为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


  存在之情形如何？存在无情形可言。注167如果恰恰从这里才呈示出一直被掩蔽着的虚无主义的本质，那又如何呢？价值思想于是就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吗？但尼采却把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克服。实际上，只要虚无主义仅仅被理解为最高价值的废黜，而权力意志被思考为根据一种最高价值的重新设定而对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原则，那么，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了。而在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中，价值思想却被提升为一个原则了。


  然而，如果价值不能让存在成其为存在，注168让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而存在，那么，所谓的克服首先就是虚无主义的完成。因为现在，形而上学不仅不思存在本身，而且这种对存在的不思还被掩盖在一种假象之中，仿佛它由于把存在评价为价值就以最隆重的方式思考了存在，以至于一切存在之问都变得多余的了。但如果就存在本身来看，那种按照价值来思考一切的思想就是虚无主义，那么，甚至连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经验——即认为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废黜——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经验了。对超感性世界的解释，对作为最高价值的上帝的解释，并不是根据存在本身来思考的。对上帝和超感性世界的最后一击就在于，上帝，这个存在者之存在者（das Seiende des Seienden），被贬低为最高价值了。对上帝的最猛烈的一击，并不是上帝被认为不可知的，也不是上帝的存在被证明为不可证明的，而倒是在于：被认为是现实的上帝被提升为最高价值了。因为这一击并非来自那些不信上帝的游手好闲之辈，而是来自那些信徒及其神学家们，这些人夸夸其谈，谈论一切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das Seiendsten alles Seienden），而向来不想去思考存在本身，以便从中能够认识到：从信仰方面看，这种思想和那种谈论，如果它们去干涉信仰神学的话，就都不外乎是一种渎神。


  至此，也只是有了一道微弱的光，稍稍照亮了那个幽暗的问题。我们在倾听那段关于疯子的话时就想向尼采提出这个问题了：人究竟如何能够杀死上帝？而显而易见，尼采思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在整段话中只有两句是特别加了着重号的。一句是：“我们把它杀死了”，即把上帝杀死了；另一句说：“虽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件事，”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做了杀死上帝的行为，虽然他们至今还对此闻所未闻。


  这两个加着重号的句子给出了对“上帝死了”这句话的解释。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没有上帝——仿佛是出于否定和庸俗的仇恨而说的。这句话意味着更凶狠的东西：上帝被杀死了。因此才显露出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但这当儿，理解却变得更为困难了。因为我们更愿意把“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上帝本身从自身而来已经远离它活生生的在场了。而要说上帝是被别的东西，甚至是被人杀死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尼采本人对这一思想也惊奇不已。惟因此，紧接着“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这句关键的话之后，尼采就让疯子发问：“但我们是如何杀死上帝的呢？”尼采以三个形象来描绘问之所问，他通过重复这个问题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


  对最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说：当人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人们要做的就是去言说最近三个半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但在这一历史的根基中，与存在者一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尼采说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时，他所想到的不只是现代自然观中的哥白尼转向。“太阳”这个名称立即让我们想到柏拉图的譬喻。在他这个譬喻中，太阳和太阳光的领域是这样一个区域，在那里，存在者按其外观、外表（即理念）而显现出来。太阳构成并限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那个视界。“地平线”意指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它同时也是像大海那样拥抱一切、涵盖一切的整体。作为人的栖留之所的大地被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了。那个自在存在的超感性领域不再作为决定性的光亮照临人世。整个视界被拭掉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即大海，被人们吸干了。因为人起身而进入ego cogito［我思］的自我性中了。随着这一起立，一切存在者都成了对象。存在者作为客体而被汲入主体性的内在之中了。地平线不再自发地闪光。它无非是在权力意志的价值设定中被设定的观点。


  以三个形象（太阳、地平线、大海）为引线（它们对思想来说也许还不同于形象），这三个问题解释了上帝被杀死这个事件的意思。此所谓杀死，是指人把自在存在的超感性世界消除掉了。杀死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被消灭，而也许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人变成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的人。人起立而入于主观性中的过程使存在者成了对象。但对象乃是通过表象而站立起来的。对自在存在者的消除，也即把上帝杀死，这是在那种持存保证（Bestandsicherung）中实现的；通过这种持存保证，人便为自己保证了质料的、身体的、心灵的和精神的持存——但这是由于他自己的确信的缘故，这种确信意求取得对作为可能对象的存在者的统治，目的是为了与存在者之存在即权力意志相符合。


  作为确信之获得的保证植根于价值设定。这种价值设定控制了一切自在存在者，并因此把它们当作自为存在者而杀死了。杀死上帝过程中的这最后一击是由那种形而上学来提供的，后者作为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着价值思考意义上的思想。由这一击，存在被打倒在地，成了纯粹的价值。但尼采本人不再把这最后一击视为从存在本身来看的一击。可是，尼采不是说“我们都是凶手！——你们和我！”吗？确实如此。据此，尼采也还把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理解为虚无主义。不过，这对尼采来说仅仅意味着，作为在重估以往一切价值意义上讲的反动过程，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确定地、从而最显明地实行着那种先行的“对以往最高价值的重估”。


  但恰恰是那种根据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而作的对价值的重新设定，是尼采不再能够思考为一种杀死和虚无主义的。在自我意愿的权力意志视界内，也即在价值和价值设定的视野中，这种重新设定不再是一种废黜。


  然而，如果着眼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从存在的角度，来思考价值设定，则这种价值设定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那样的话，价值思考就是彻底的杀死了。它不仅是在其自在存在方面击倒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是完全把存在给干掉了。还需要存在的时候，存在也只能作为一种价值起作用。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价值思想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是致命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让存在本身进入涌现中，也即进入其本质的生命力中。根据价值的思想自始就不让存在本身得以在其真理中成其本质。


  但是，这一斩草除根的杀死首先是、并且仅仅是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吗？只有这种把存在解释为价值的做法才不让存在本身成为它所是的存在吗？情形若此，那么，在尼采之前的时代里的形而上学就必定已经经验、思考了存在本身，或者至少已经追问了存在本身。但我们哪儿也找不到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经验。我们哪儿也看不到一种思想，是思存在本身的真理的，从而是把真理本身作为存在来思考的。甚至当作为西方思想之开端的前柏拉图思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展开作准备时，也没有思存在本身。ἔστιν（ἐὸν）γὰρ εἶναι［因为存在是、存在存在］注169固然是命名存在本身的，但它恰恰不是把在场思为从其真理而来的在场。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Vergessenheit des Seins）。所以说到底，存在本身在其真理中始终未被思，这不能归咎于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一步讲，这种奇怪的缺席只能归咎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但什么是形而上学？我们知道形而上学的本质吗？形而上学本身能够知道它的本质吗？如果形而上学理解这一本质，那也只是在形而上学上理解它。但形而上学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始终滞后于形而上学的本质。这也适合于任何一种逻辑，假定后者根本上还能思考λόγος［逻各斯］是什么的话。一切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和一切试图以某种方式超过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都最稳当地落到了形而上学下面，而不知道它们自身在这样做时掉到哪里去了。


  这当儿，对我们的沉思来说，至少是虚无主义之本质的一个特性变得清晰一些了。虚无主义的本质植根于那种历史，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而且其情形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是由于存在之真理的缺席才适合于存在。诚然，尼采在虚无主义开始完成的时代里经验到了虚无主义的某些特性，同时对它们做了虚无主义式的解说，从而完全掩埋了它们的本质。不过，尼采就如同他之前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根本没有认识到虚无主义的本质。


  但如果虚无主义的本质植根于历史中，以至于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存在之真理是缺席的，并因此而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那么，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历史，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此外，如果形而上学是欧洲的和由欧洲所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历史根据，那么，这种世界历史就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虚无主义的。


  从存在之命运来思考， “虚无主义”的虚无（nihil）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存在没有达到其本己的本质的光亮那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显现中，存在本身是缺席的。存在之真理失落了。它被遗忘了。


  这样来看，虚无主义在其本质中就是一种与存在本身同时进行的历史。于是，在存在本身的本质中就包含着这样一回事情，即，存在由于自行隐匿而始终未曾被思。存在本身自行隐匿入其真理中。它庇护自身进入这种真理中，并在这种庇护（Bergen）中遮蔽自身。


  由于看到了这种对其本己本质的自行遮蔽的庇护，我们也许就触着了那种神秘（das Geheimnis）的本质——存在之真理就是作为这种神秘而成其本质的。


  据此，形而上学本身就不只是对一个还有待思考的存在问题的耽搁。它更不是一种错误。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历史，形而上学乃是从存在本身之命运而来成其大事的。形而上学在其本质中乃是被扣留着的、因而未曾被思的存在本身之神秘。要不然，则一种努力遵循有待思的东西（即存在）的思想就不能不停地去追问：什么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存在本身的历史的一个注170时代。但在其本质中，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本质归属于历史，而存在本身即是作为这种历史而成其本质的。然而，只要虚无（Nichts）无论如何指向存在，那么，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的规定至少更能表明那样一个领域，在其中，虚无主义的本质变得可经验的，从而成为我们的思想所关心的某种被思考的东西。我们习惯于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那里首先听出一个不谐和音。但如果我们来思考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的本质，则在对这个不谐和音的倾听中立即就出现了某种棘手的东西。“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它所指的东西根本上是nihil（虚无）。虚无主义意味着：在任何方面一切都是虚无。“一切”是指存在者整体。但如果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被经验了，那它就处在它的每一个方面中。因此，虚无主义就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虚无的。但存在者从存在而来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地存在。假如一切“是”（ist）都系于存在（Sein），那么，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存在本身是虚无的。存在本身乃是在其真理中的存在，而这种真理归属于存在。


  如果我们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中听到另一种音调，从中听出上面所说东西的本质，那么，我们也就以不同的方式听到那种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已经经验到了虚无主义的某些东西，但又不能思考它的本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听到另一种音调，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思索这个虚无主义刚刚开始完成的时代。也许我们进而会认识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角度，无论是社会学的还是技术和科学的角度，甚至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角度，都是不充分的，都不足以去思考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给予思想以有待思的东西的，并不是某种深深地隐藏着的深层意义，而是某种平易近人的东西，是最平易近人的东西；因为它只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们往往就已经把它忽略不顾了。我们没有关注这种忽略，而是通过这种忽略不断地去实施那种在存在者之存在那里发生的杀害。


  为了关注于此，并且学会这种关注，我们只消去思考一下那个疯子关于上帝之死所说的话以及他是如何说出这话的。也许我们现在不会再那么匆忙地放过上面解释过的那段话的开头几句，就是：那个疯子“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


  此人何以是疯子？他发疯了。注171因为他被移离出以往的人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那些已经成了非现实的超感性世界的理想被假装为现实的东西，而它们的反面则变成现实了。这个发疯的人被移到以往的人之外。但这样一来，他只不过是完全被移入以往的人的先行决定了的本质之中——即成为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因此，这个如此这般发疯的人与那种“不信上帝”的公共游民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公共游民们之所以不信神，并不是由于上帝本身对他们来说变得不值得信仰了，而是由于这些游民本身不再能够寻找上帝，从而放弃了信仰的可能性。他们不再能够寻找，是因为他们不再思想。公共游民们废除了思想，以连篇累牍的废话取而代之；在这种废话以为它自己的意思受到危害之际，它往往嗅到了虚无主义的气息。这种总还在不断发生的对于真正的虚无主义的自我蒙蔽，试图以这种方式来为它对思想的畏惧制造借口。但这种畏惧乃是对畏惧的畏惧。


  相反地，从尼采这段话的开头几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而对那些能够倾听的人们来说，根据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疯子乃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么？而我们思想的耳朵呢？我们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消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还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


  5  诗人何为？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中如是问道。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去把捉荷尔德林所给出的答案呢？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这里，“时代”一词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自从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了。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 “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当然，为荷尔德林所经验到的上帝之缺席，并不否认在个人那里和在教会中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关系继续存在着；荷尔德林甚至也没有轻蔑地看待这样一种上帝关系。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但在上帝之缺席这回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呢。不光是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了。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


  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某物顺势下降而落入其中的最深基地。但在下文中，我们将把这个“Ab-”看作基础的完全缺失。注172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假定竟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现在明确地说，也只有当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世界时代之转变的发生，并非由于什么时候有某个新上帝杀将出来，或者，有一个老上帝重新自埋伏处冲出来。如若人没有事先为它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际又该何所往呢？如若神性之光辉没有事先在万物中开始闪耀，上帝又如何能有一种合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


  “曾经在此”的诸神惟在“适当时代”里才“返回”；这就是说，惟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诸神才可能“返回”。因此，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稍后写的未竟的赞美诗《回忆》（海林格拉特版本，第4卷，第225页）中，荷尔德林写道：


  ……天神之力并非万能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


  于是转变与之相伴


  时代久远矣，而真实自行发生。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了，贫困者的贫困由此沉入暗冥之中。贫困完全沉入了暗冥，因为，贫困只是一味地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然而，我们理当把世界黑夜看作一种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此岸发生的命运。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其夜半。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但也许并没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度测的困境，尽管有一切煎熬痛苦，尽管有这种无名的痛苦，尽管有不断滋长的不安，尽管有持续扩张的种种混乱。这时代久而久之了，因为甚至那种被看作是转变之基础的惊恐，只要还没有伴随出现人的转向，它便无所作为了。不过，人的转向是在他们探入本己的本质之际才发生的。这一本质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比天神更早地达乎深渊。当我们思人的本质时，人依然是更接近于不在场（Abwesen）的，因为他们被在场（Anwesen）所关涉。此处所谓在场，自古以来被称作存在（Sein）。然则在场同时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场本身即不在场。荷尔德林在赞美诗《泰坦》（第4卷，第210页）中把“深渊”称为“体察一切的”。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并且完全不同地入乎深渊，谁就能够经验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对诗人而言，这就是远逝诸神的踪迹。从荷尔德林的经验来看，是狄奥尼索斯这位酒神把这一踪迹带给处于其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失去了上帝的众生。因为酒神用葡萄及其果实同时为人和神保存了作为婚宴之所的大地和天空之间的本质性的共济并存。无论在哪里，都只有在这样一个婚宴之所的范围内，还可能为失去上帝的人留存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不无惶惑地借他在哀歌中提到的诗友海因茨之口回答道：


  你说，但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


  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然而，诸神惟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乃诸神之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者，在其中才还有神性。注173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也即对于神圣者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诸神的踪迹。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呢？踪迹往往隐而不显，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因此，诗人就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 “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到一种顺应世界时代之命运的诗人职权。我们旁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这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


  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者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也几乎消失殆尽了。这些踪迹愈是消失殆尽，则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愈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的暗示和指引。那么，愈加严格的事情乃是，每个人只要走到他在指定给他的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那么远，他便到达最远的地方了。提出“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那首哀歌的第三节，道出了支配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法则：


  有一件事坚定不移：


  无论是在正午还是夜到夜半，


  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


  而每个人也被各各指定，


  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


  我们所能到达之所。


  1802年12月2日，荷尔德林在给波林多夫的信中写道：“萦绕在我窗口的哲学之光，眼下就是我的欢乐，但愿我能够保持它，一如既往！”


  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作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域，存在之澄明已达乎其印记。荷尔德林的运思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思想的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之敞开状态（Offenheit des Seins）；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


  然而，这一存在的敞开状态在业已完成了的形而上学范围内也许同时就是存在的最极端的被遗忘状态。但如果这种被遗忘状态竟是时代之贫困的贫困性的隐含本质，那又如何呢？那样的话，我们当然无暇审美地逃遁到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去了。那样的话，我们当然无暇根据诗人的形象来制作一个人造的神话了。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无机可乘，把他的诗滥用为一种哲学的丰富源泉了。相反，冷静地运思，在他的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这将是而且就是惟一的急迫之事。此乃存在之历史的轨道。如若我们达乎这一轨道，那么它就将把思带入一种与诗的对话之中。这是一种存在历史上的对话。文学史研究势必会认为这种对话对它所认定的事实做了非科学的歪曲。哲学会把这种对话看作一条堕入幻想的迷惘之中的邪路。然而，命运无视于这一切，而伸展着它的轨道。


  我们今天在这一轨道上遇到了一位现代诗人吗？我们遇到一位现在往往匆匆忙忙地被硬拉入思之近旁，却又被极其浅薄的哲学掩盖起来的诗人了吗？还是让我们以恰当的严格性，更清晰地来追问这个问题吧。


  里尔克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吗？他的诗与这时代的贫困有着何种关系呢？他的诗达乎深渊有多深？假如这位诗人走向他能达到的地方，那么，他去往何处？


  里尔克的那首有效诗歌浓缩在精心汇集的薄薄的两卷《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之中。注174走向这首诗歌的漫长道路本身乃是诗意地追问的道路。里尔克在途中渐渐清晰地体会到时代的贫困。时代之所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但终有一死的人存在着。只要语言在，他们就存在。歌声依然栖留在他们的贫困的大地之上。歌者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者的踪迹。《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中的一首歌（第1部，第19首）道说了这一切：


  尽管世界急速变化


  如同云形之飘忽，


  但完成了的一切


  都归本于原初。


  



  在变化和运行之上，


  更宽广更自由，


  还有你的序曲歌唱不息，


  带着七弦琴的上帝。


  



  没有认清痛苦，


  也没有学会爱情，


  凡在死亡中远离我们的，


  都不曾揭开面纱。


  惟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颂扬，在欢庆。


  然而，甚至连神圣者的踪迹也已经变得不能辨认了。未曾决断的事情依然是，我们是否还把神圣者经验为导向诸神之神性的踪迹，或者，我们是否还只是遇到了那导向神圣者的踪迹。尚未明了的事情依然是，导向踪迹的踪迹会是什么。至于这样一种踪迹如何向我们显示出来，也还是一个疑问。


  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渊，那么就有遮蔽。但是歌唱依然。歌唱命名着大地。歌唱本身是什么呢？终有一死的人如何能够歌唱？歌唱从何而来？歌唱在何种程度上达乎深渊？


  为了揣度里尔克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从而也为了洞晓诗人究竟何为，我们试图找出通往深渊的小径上的一些标志。我们把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一些基本词语当作标志。这些基本词语只有在它们被说出的那个领域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这个领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自从尼采完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以来，这种真理获得了展开。里尔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诗意地经验并且承受了那种由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我们要来看看，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如何向里尔克显示自身。为了把这一领域收入眼帘，我们将留心考察里尔克的一首诗，这首诗比较晚出，但仍属于里尔克顶峰时期的诗篇。


  我们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因为它们由之得以言说的那个领域，在其形而上学的机制和统一性上，还没有充分地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获得深思。作这种深思是困难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里尔克的诗在存在历史之轨道中还没有达到荷尔德林的位置和起点。其二是因为我们对形而上学之本质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我们也没有精通于存在之道说（Sagen des Seins）。


  我们不但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而且，我们也无权作这种解释，因为我们只能缓缓地揭示、通达和深思诗与思在其中进行对话的那个本质领域。今天谁能妄称他已经同诗与思的本质一并安居于家中，并且还有足够的力量把两者的本质带入最极端的争执之中，从而来建立它们的和谐呢？


  我们下面要阐释的这首诗是里尔克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它刊载于1934年出版的《诗集》第118页和1935年出版的《后期诗》第90页上。这首诗没有标题，是里尔克在1924年6月写的。1924年8月15日，里尔克在慕佐写信给克拉拉·里尔克夫人，信中写道：“但我尚未在所有方面变得如此拖沓和懒散；何其幸运，还是在我六月份离开之前，巴龙·卢修斯就收到了精美的《马尔特札记》。他的感谢信早已准备寄给你了。我也给你附上即兴诗几行。这几行诗，是我为他写在精致的皮面精装本第一卷上的。”


  据《慕佐书简》编辑者做的说明（第404页），里尔克这里所提到的即兴诗就是下面这首诗：


  正如自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乐趣的冒险摆布，而绝没有


  以土地和树枝给予特殊保护，


  同样，我们对自己存在的原始基础


  也不再喜好；它使我们冒险。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有时甚至


  冒险更甚（并非出于贪营私利），


  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这就为我们创造安全，在保护之外，


  那是纯粹之力的重力的统辖之所；


  最终庇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而且当我们看到它逼近时，


  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


  为的是在最宽广轨道中，


  在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来把它肯定。


  里尔克称这首诗为“即兴诗”。但它的意外之旨却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视界，在那里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思里尔克的诗。我们必然是在这一世界瞬间（Weltaugenblick）中才学会，作诗无疑也是一件运思的事情。我们且把这首诗看作一番诗意的冥思。


  诗的结构很简单。起承转合亦很清楚。它分成四个部分：第1—5行；第5—10行；第10—12行；第12—16行。第4行的“同样，我们……”对应于开头第一句的“正如自然……”。第5行的“不过”承接上面的那个“我们”。这个“不过”有所限定，却是用对照方式来限定的。这种对照由第5—10行刻画出来。第10—12行道出这种对照的结果。第12—16行道出这种对照的真正旨趣。


  通过开头的“正如……同样”，人的存在便进入诗的主题。这一番比较把人的存在突出在芸芸众生中，也即把人的存在与动植物生命体区别开来了。在《杜伊诺哀歌》第八首的开头也做了同样的比较，在那里，里尔克把芸芸众生称为“造物”。


  所谓比较，就是用相同的东西来衡量不同的事物，从而揭示出差异。在这里，不同的事物，一方面是植物和动物，另一方面是人；就它们在同一者（das Selbe）中达到一致而言，它们是相同的（gleich）。这个同一者就是它们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与它们的基础的关系。芸芸众生的基础乃是自然。人的基础与植物和动物的基础不光是相同的。这个基础在人那里和动植物那里是同一的。此乃自然，乃“完满的自然”（《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2部，第8首）。


  我们在这里必须在宽广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思自然，也即在莱布尼茨所使用的大写的Natura 一词的意义上来思自然。它意味存在者之存在。存在作为vis primitiv activa［原始作用力］成其本质。这是一种开端性的、集万物于自身的力量，它在如此这般聚集之际使每一存在者归于本身而开放出来。存在者之存在乃是意志。这个意志是自行集中的使每一ens［存在者］成其本身的聚集。每一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乃在意志之中。存在者是被意求的存在者。这意思是说，存在者并非首先和仅仅作为被意愿的东西存在，相反，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它本身便以意志之方式存在。只是作为被意求的东西，存在者才是在意志中具有自己的方式的意愿者。注175


  里尔克所谓的“自然”并不对立于历史。首先，它并不是指自然科学的对象领域。“自然”也并非对立于艺术。“自然”乃是历史、艺术和狭义的自然的基础。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一词中，还回响着早期的希腊词语φύσις［涌现、自然］的意义，也与我们译为生命的ζωή相当。但在早期思想中，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在生物学上被表象的，而是作为φύσις［涌现、自然］的涌现者（das Aufgehende）。里尔克这首诗的第9行也把“自然”称作“生命”。在这里，“自然”，也即生命，指的是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在1885—1886年的一则笔记中，尼采曾写道（《权力意志》，第582条）：“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


  就自然是我们人本身这个存在者的基础而言，里尔克称自然为原始基础（Urgrund）。这表明，人比其他存在者更深地进入到存在者的基础之中。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存在者的基础称为存在。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植物和动物那里，建基的存在与被建基的存在者的关系都是相同的。原因在于，存在总是“一任”存在者“听冒险摆布”。存在让存在者放纵于冒险（das Wagnis）中。这一抛掷着的放纵乃是真正的大胆冒险。存在者之存在就是这种与存在者的抛掷关系。当下存在者都是所冒险者。注176存在是绝对冒险。注177存在冒我们人类之险。存在冒生物之险。注178存在者存在，因为它始终是所冒险者。但是，存在者总是被冒险而入于存在，也即入于一种大胆冒险。因此之故，存在者本身就是冒险着的，它一任自己听冒险摆布。存在者存在，因为它随自身放纵于其中的冒险而行。存在者之存在是冒险。这种冒险基于意志中。自莱布尼茨以降，意志日益清晰地表明自身是在形而上学中被揭示出来的存在者之存在。这里我们思考的意志，并不是对心理学上所谓的意愿（Wollen）的抽象概括。而毋宁说，在形而上学上了解的人的意愿，始终只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Wille）的被意求的对立面。里尔克把自然表象为冒险，就此而言，他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根据意志的本质来思考自然的。这一意志的本质依然蔽而不显，无论是在求权力的意志中还是在作为冒险的意志中。意志是作为求意志的意志而成其本质的。


  里尔克这首诗根本就没有直接道说存在者的基础，也即没有直接道说作为绝对冒险的存在。但如果作为冒险的存在乃是抛掷关系，并因此甚至把所冒险者扣留于抛掷中，那么，这首诗就是通过谈论所冒险者而间接地告诉我们有关冒险的东西。


  自然使生物冒险， “绝没有特殊保护”。同样，我们人类作为所冒险者也“不再喜好”使我们冒险的那种冒险（das Wagnis）。这两者意味着：冒险包含着抛掷入于危险中这回事情。冒险（wagen）乃是投入游戏。注179赫拉克利特把存在思为世界时间（Weltzeit），把世界时间思为儿童的游戏（残篇第52）：Αἰὼν παῖς ἐστι παίζων,πεσσεύων παιδὸς ἡ βασιληίη。“世界时间是儿童的游戏，是游戏的跳棋；王权乃儿童的游戏。”倘若那被抛掷者保持在危险之外，那么它就没有冒什么险。而倘若存在者已经受到保护了，那它就在危险之外了。在德语中，“保护”（Schutz）、“射手”（Schütze）和动词“保护”（schützen）属于动词“发射”（schießen）一类，犹如“弓形物”（Buck）、“弯腰”（bücken）属于动词“弯曲”（biegen）。“发射”意味着“推、插、伸”（schieben），如插上一个门闩，屋顶伸出墙外。在乡下，我们还说：农妇“把……推入”（schießt ein），她把成形了的生面团推入炉灶中烘烤。保护（Schutz）乃是被推出来和被推到前面的东西。它阻止那种危险去伤害甚至攻击受威胁的东西。被保护者委身于保护者。我们的更古 老、更丰富的语言曾用verlaubt，verlobt这样的词语，意即“喜好”（geliebt）。相反，未被保护者则是不再“喜好的”（lieb）。就它们根本上都是存在者即所冒险者而言，植物、动物和人有一致之处，即，它们都没有受到特别保护。不过，因为在它们的存在中它们是彼此相异的，所以，在他们的无保护性方面也是有某种差异的。


  然而，作为所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倘若它们被抛弃了，那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倘若它们仅只被消灭了，那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了。在中世纪，“天平”（Wage）一词还差不多是“危险”的意思。那是某物在其中能够这样或那样出现的位置。因此，那个以这样或那样倾斜的方式移动的仪器被称为“天平”。它游戏并且渐趋平衡。在“危险”的含义上，并作为这种仪器的名称，Wage一词源出于wägen、wegen，后者的意思是“上路”，也即“行走”、“处于活动中”。所谓Be-wägen，就是“使上路并因而带入活动中”，即：“摇摆”（wiegen）。某物摇摆，这可说是因为它能够使天平这样或那样地进入运动游戏。摇摆的东西具有重量。“衡量”（wagen）意味着：“带入游戏活动中，放到天平上去，放纵于危险之中。”由此看来，所冒险者当然是无保护的；但由于它置于天平上，所以被扣留在冒险之中。它是被支撑的。从其基础方面看，它始终隐蔽于冒险中。作为存在者的所冒险者是一个被意求者（ein Gewilltes）；它被扣留于意志之中，本身始终在意志的方式中，并且自我冒险。所冒险者因此是无忧烦的，是无忧无虑的，是sine cura，securum，也即是安全的（sicher）。只是就所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的无保护之中。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



  把一切存在者保持在天平中的存在，因此总是将存在者引向自身，引向作为中心的自身。作为冒险的存在把作为所冒险者的一切存在者保持在这种牵引之中。但是，这个有所吸引的牵引的中心同时也从一切存在者那里退隐。以这种方式，这个中心一任存在者听冒险摆布，而存在者就是作为这种冒险而被冒险的。在这种有所聚集的放纵中，隐藏着形而上学的、根据存在来思考的意志的本质。吸引着的、对一切起中介作用的存在者中心，即冒险，乃是一种能力，它赋予所冒险者一种重量，也即一种重力。冒险是重力。里尔克后期的一首诗的标题就叫《重力》。这首诗道说了重力（《后期诗》，第156页）：



  重 力


  中心，你怎样从万物中引出自身，


  甚至从飞翔之物中复得自己：


  中心，万物之中最强大者！


  



  站立的人们：如同酒水穿透了渴望，


  重力穿透了他。


  但是从沉睡者那里，


  如同从低垂的云那里，


  降下丰厚的重量之雨。


  这首诗中所说的重力乃是存在者整体的中心，与我们通常听说的物理学的重力是大相径庭的。因此，里尔克才把它称为“闻所未闻的中心”（《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2部，第28首）。它是一个基础，作为“中介”（Mit），它保持存在者相互调节，并在冒险之游戏中聚集一切。这个闻所未闻的中心乃是在存在之世界游戏中的“永恒的游戏者”。把存在当作冒险来咏唱的同一首诗（第11、12行）也把起中介作用的牵引称为“纯粹之力的重力”。纯粹的重力、一切大胆冒险的闻所未闻的中心、存在之游戏中的永恒游戏者，就是冒险。


  由于冒险抛掷所冒险者，它就同时把所冒险者置于天平中。冒险放纵所冒险者，而且实际上，它放纵被抛掷者，使之进入某种趋向中心的吸引（Zug zur Mitte）中，而非进入别处。所冒险者被授予这种趋向中心的吸引。在这种吸引中，冒险总是时时把所冒险者导入自身。从某处引出、获得某物，使某物出现——就是我们所谓的“牵引某物”。这是“牵引”（Bezug）一词的原始含义。我们还在谈论商品收购、薪水收入和电流配给，其中都有这个Bezug。注180作为冒险的吸引引入并涉及一切存在者，并使它们保持于趋向自身的吸引中；此吸引乃是绝对牵引。“牵引”一词是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一个基本词语，而且往往以下面的组合出现，如：“纯粹的牵引”、“整体的牵引”、“现实的牵引”、“最清晰的牵引”、“另一种牵引”（也即同一牵引的另一面）。


  假如我们仅仅从“关系”一词出发来把捉“牵引”，并且在“联系”的意义上来把握“关系”，注181那么，我们就只是半通不通地——在此情形中也即根本就没有——理解里尔克的牵引一词。假如我们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自我与对象的“自身关涉”的话，我们就在误解中更掺入了另一些东西了。“自身关涉于”（sich beziehen auf）这一含义在语言历史上是较晚出现的含义。里尔克的“牵引”一词虽然也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的，但它首先并不指这一含义，而只是在其原始含义的基础上使用的。如果我们把牵引看作单纯的联系，那么，“整体的牵引”这个词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纯粹之力的重力、闻所未闻的中心、纯粹的牵引、整体牵引、完满的自然、生命、冒险——它们是同一的。


  上面列举的所有名称都是命名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的通常说法也称之为“存在”。里尔克的这首诗则把自然思为冒险。“冒险”一词在这里既指大胆冒险的基础，也指所冒险者整体。这种歧义既非偶然，也不足以让人对此大惊小怪。形而上学的语言明显是以这种歧义说话的。


  任何一个所冒险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得以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并居留于这个整体之基础中。当下如此这般的存在者，乃根据一种引力而存在，由此种引力，它才被保持于整体牵引的吸引之中。在牵引范围内的引力的方式乃是那种与纯粹重力这个中心的关系的方式。因此，当我们说，所冒险者总是以何种方式被引入趋向中心的吸引之中时，自然就得到了表达。根据那种方式，所冒险者就始终处于存在者整体之中。


  里尔克喜欢用“敞开者”（das Offene）一词来命名那种整体牵引，即每一存在者作为所冒险者始终被交托于其中的那种整体牵引。“敞开者”一词是里尔克诗中又一个基本词语。用里尔克的语言来说，“敞开”意指那个没有锁闭的东西。它没有锁闭，因为它没有设立界限。它没有设立界限，是因为它本身摆脱了所有界限。敞开者乃是那一切没有界限的东西的伟大整体。它让进入纯粹牵引中被冒险的芸芸众生作为被吸引者而吸引，以至于它们继续多样地相互吸引，而没有碰到任何界限。如此这般被吸引地吸引着，它们便融入无界限的东西之中，融入无限的东西之中。它们并非化为空洞的虚无，而是兑现为敞开者整体。


  里尔克以“敞开者”这个词所指说的东西，绝对不是由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意义上的敞开状态（Offenheit）来规定的；这种敞开状态让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在场。倘若我们想在无蔽状态和无蔽领域的意义上来解释里尔克所说的敞开者，那么，或许就可以说：里尔克所经验的敞开者，恰恰就是被锁闭者，是未被照亮的东西，它在无界限的东西中继续吸引，以至于它不能遇到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根本上也不能遇到任何东西。某物照面之处，即产生界限。哪里有限制，被限制者就在哪里退回到自身那里，从而专注于自身。这种限制扭曲、关闭了与敞开者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本身成为一种扭曲的关系。无界限的东西中的限制，是在人的摆置中被建立起来的。对置的对立（das gegenstehende Gegenüber）并没有让人直接处于敞开者之中。它以某种方式把人从世界中排除，并把人置于世界面前——在这里，“世界”意指存在者整体。相反地，世界性的东西（das Weltische）乃是敞开者本身，是非对象性的东西的整体。但是，即便是“敞开者”这一名称，也如同“冒险”一词一样，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是有歧义的。它既指纯粹牵引的无界限的牵引之整体，也指那种在普遍地起支配作用的摆脱限制意义上的敞开性。


  敞开者允许进入。但这种“允许进入”（Einlassen）却并不意味着：准许……进入和通达那被锁闭者，仿佛那遮蔽者能够自行解蔽而作为无蔽者显现出来似的。“允许进入”意味着：引入和嵌入到那纯粹牵引之吸引的未被照亮的整体中去。作为敞开者的存在方式，“允许进入”具有那种以纯粹之力的重力的方式“把……吸引包括在内”（Einbeziehen）的特征。所冒险者越少被阻止进入纯粹的牵引之中，它就越是属于敞开者的伟大整体中。因此之故，里尔克把直接进入这一伟大整体中被冒险、并在其中自行衡量的芸芸众生，命名为“伟大的寻常之物”（《后期诗》，第22页）。人不属于这里所说的芸芸众生。《杜伊诺哀歌》第8首就是咏唱万物和人对于敞开者的这一不同关系的诗篇。这种不同在于意识的等级不同。按照这个方面来区分存在者，这对从莱布尼茨以来的近代形而上学来讲，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里尔克以“敞开者”一词所思考的东西，可以从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所写的一封信中找出证据；这封信是他1926年2月25日写给一位向他询问第8首哀歌的俄国读者的（参看M·贝茨：《里尔克在法国。回忆录·书信·文稿》，1938年，第289页）。里尔克在其中写道：“对于我试图在哀歌中提出来的‘敞开者’这个概念，你必须作如是理解，即，动物的意识程度把动物投入世界，但动物没有每时每刻都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对立位置（我们人却正是这样做的）。动物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人则站在世界面前，而这依靠的是我们的意识所作的特有的转折和强化。”里尔克继续写道：“因此，我所说的‘敞开者’，并不是指天空、空气和空间；对于观察者和判断者而言，它们也还是‘对象’，因此是‘opaque’［不透明的］和关闭的。动物、花朵，也许就是这一切，无须为自己辩解；它在自身之前和自身之上就具有那种不可描述的敞开的自由（offene Freiheit）——这在我们人这里也有等价的东西（极度短暂），但或许只是在爱情的最初瞬间，那时，人在他人身上，在所爱的人身上，在向上帝的提升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广度。”


  植物和动物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它们是“在世界之中”。这个“在……之中”意味着：未被照亮地被包括、吸引入纯粹牵引的牵连之中。与敞开者的关系——如果在这里竟还谈得上一种“与”的话——是一种无意识的关系，即那个仅仅争求着和吸引着的入于存在者整体中的支撑过程（Verstrebung）的无意识的关系。随着意识——意识的本质对于现代形而上学来说就是表象——的提高，对象之站立和对立状态也提高了。意识越是提高，有意识的生命也就越是被排除出世界。因此之故，按里尔克信中的话来说，人是“在世界面前”。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人相对世界而立。人没有直接栖居于整体牵引的吸引和牵引之风中。上面这一段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悟“敞开者”，尤其是因为，里尔克在信中明确地否认人们从天空和空间的被开启者意义上去思考“敞开者”。不过，只有我们关于在本质上更原始的存在之澄明（Lichtung des Seins）意义上的敞开者的思想，才真正超出了里尔克的诗的范围；而里尔克的诗依然笼罩在尼采式的调和的形而上学的阴影中。


  凡是直接归属到敞开者中去的东西，总是被敞开者接收入中心之吸引的牵引中去的。因此，在所有的所冒险者中，总是那种所冒险者最能归属到敞开者中去，这种所冒险者是按自己的本质而被收取的，因而它在这种被收取状态中绝不追求可能与它对立的任何东西。凡是如此这般成其本质的东西，就“在阴沉乐趣中”。


  正如自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乐趣的冒险摆布……


  “阴沉”在此的意思是“镇静”：不冲破那无界限的继续吸引的牵连；这种无界限的继续吸引是不会被扰攘不宁的来回吸引扰乱不宁的，而有意识的表象却正是作为此种扰攘不宁的来回吸引而忙乱着。“阴沉”的意思还有如阴沉的音调，是指其根甚深而有承担者的特性的东西。“阴沉”的意思并不是指阴郁沉闷的消极意义。里尔克并不是把阴沉乐趣思为低贱的东西。阴沉乐趣确证了自然之伟大的寻常之物归属于纯粹牵引之整体中。因此，里尔克能够在一首后期诗中说：“花之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后期诗》，第89页；参看《十四行诗》，第2部，第14首）。上面所引的信中那段话是从意识方面去看出人和生物对于敞开者的关系之不同，并且从此看法中去思人与生物；与此情形一样，这首诗也是着眼于人和万物对冒险的关系之不同（第5行以下）去写“万物”与“我们”的：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


  人更甚于动植物即随此冒险而行——这首先可以意味着，人比那些万物还更无阻拦地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即使这个“随”（mit）字没有被加上着重号写出来，这个“甚”（mehr）也必然是这个意思。强调这个“随”字，并不意指无拦阻的随行提升了，而是指：随冒险而行是特别为人而设想的，而且是作为在人的高位中被提高的东西来设想的。冒险及其所冒险者，自然、存在者整体、世界，都是为人而摆出来的，都是从摆脱限制的牵引之镇静了的东西中摆出来的。但是，如此这般被摆置的东西摆置到哪里去，并且是通过什么来摆置的呢？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置造自然。这种置造（Her-stellen），我们须得从其广大的和多样的本质上来思考。人在自然不足以应付人的表象之处，就订置（bestellen）自然。人在缺乏新事物之处，就置造新事物。人在事物搅乱他之处，就改置（umstellen）事物。人在事物使他偏离他的意图之处，就调整（verstellen）事物。人在要夸东西可供购买或利用之际，就把东西摆置出来（ausstellen）。在要把自己的本事摆出来并为自己的行业作宣传之际，人就摆置出来。在如此多样的置造中，世界便被带向站立并被带入站立位置中。敞开者变成对象，并因此转到人的本质上去了。人把世界当作对象，在世界的对面把自身摆出来，并把自身树立为有意来进行这一切置造的人。注182


  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而在带的时候，这种被带到面前来的东西作为事先被表象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规定着置造的一切方式；这样地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就是我们称为意愿（das Wollen）的这种行为的基本特征。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置造，而且是在有意贯彻对象化的意图的意义上的置造。植物和动物毫无意愿，因为他们被镇静在乐趣之中，绝不把敞开者作为对象摆到自身面前来。它们不能把冒险作为一种被表象的东西而随之而行。因为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所以，纯粹牵引也绝非它们本身之外的对象性的其他东西。反之，人“随”冒险而行，因为人是上述意义上的有意愿的东西。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


  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贯彻，这种贯彻的意图已经把世界作为可置造的对象之整体设定起来了。这种意愿规定着现代人的本质，而现代人起先却对此种本质的深远作用毫无所知；这种意愿究竟是从什么样的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中发出来的，这是现代人迄今尚未能够知道的。现代人在这种意愿中把自身作为这样一种人摆出来，这种人在对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关系之中，因而也在对他自身的一切关系之中，都作为贯穿自身意图的置造者而站立起来了，而且把此种站立建立为无条件的统治。世界是作为对立的持存（Bestand）显现出来的，这种对立的持存整体听凭贯穿自身意图的置造的摆布与处理，并因此处于他的命令之下了。意愿在自身中就具有命令的特性；因为有意的贯彻就是一种方式，在此方式中，置造活动的状况和世界的对象特性会合成一个无条件的、因而是完满的统一体了。在此会合中，意志的命令性质就透露出来了。凭着这样一种透露，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历程中，那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早就成其本质的意志的久久隐蔽着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


  与此相应，人的意愿也只能是这样地以自身贯彻的方式，即，人的意愿事先就把一切（虽尚不能遍览一切）逼入它的领域之内。一切都自始而且不可遏止地要变成这种意愿的自身贯彻的置造的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标的人的材料。把世界有意地置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无条件自身贯彻的活动，被无条件地设置到人的命令的状态中去，这是从技术的隐蔽本质中出现的过程。这种情形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作为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命运展现出来，虽然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零星现象与尝试，一向始终散见于文化和文明的广泛领域之内。


  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在为组织世界公众意见与人们的日常想法而准备的各种手段和形式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而且，原子物理学对各种生命体现象的进攻也在大量进行当中。归根到底，这就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今天，人们极其严肃认真地在原子物理学的各种成就和状况中去寻找证明人的自由和建立新价值学说的各种可能性，这正是技术观念占了统治地位的标志。而在技术观念的统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个人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就被弃之不顾了。甚至当人们在可以说较不重要的地区还试图凭借过去的价值观念来掌握技术，而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已经运用了技术手段，而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已非仅存外貌而已，在这种时候，技术之本质的威力还是表现出来了。因为利用机器和机器生产都根本上并不就是技术本身，而只是把技术的本质在技术原料对象中设置起来的过程中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而已。甚至，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


  当里尔克体会到作为完满自然的非对象性的东西的敞开者的时候，有意愿的人的世界就必定与此相反地、并且以相应的方式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显露于里尔克面前。反过来，洞察那美妙的存在者整体的一瞥倒可从正在出现的技术之现象那里获得一种暗示，指示出一些范围的内幕，从这些范围中也许可能出现一些更深远地形成起来的克服技术的办法。


  技术生产的不伦不类的产物涌现于纯粹牵引的敞开者面前。旧日成长的事物迅速消逝。这些事物一经对象化之后就不再能够显示自身的特色了。里尔克在1925年11月1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我们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大衣，都还是无限宝贵，无限可亲的；几乎每一事物，都还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和加进人性的东西的容器。现在到处蜂拥而来的美国货，空乏而无味，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生命的冒牌货……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苹果或一棵美国葡萄树，都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沉思所寄的房子、果实、葡萄毫无共同之处……

  


  （《慕佐书简》，第335页以下）


  但就欧洲而论，至少在尼采完成形而上学之际，一个在其中作为求意志的意志的存在开始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本质上值得追问的许多方面，无疑都是先已想到了的；而美国的东西已经只是欧洲的东西的被意求的现代本质对欧洲的集中反击而已。并不是美国的东西现在才来威胁我们现代人，不如说，技术的未被体会到的本质早已威胁我们的祖先及其事物了。里尔克的沉思给人启发之处，并不在于他还企图挽救我们祖先的事物。我们必须更有所先行思考，去认识在物之物性中值得追问的东西是什么。里尔克也在更早些时候（1912年3月1日）自杜伊诺写道：“世界在收敛；因为事物也在收敛，事物日益将其存在置入金钱的震动之中，并且在此发展出一种精神性，此精神性现在已经超过了其可捉摸的实在性。在我现在正在涉猎的时代（里尔克指的是14世纪），金钱还是金子，还是金属，是美好的东西，是一切东西中最贴手、最可理解的东西。”（《书信》，1907—1914年，第213页以下）差不多更早十年，里尔克就在《时辰书》第2部，即《朝圣书》（1901年）中，发表了预见甚远的诗句（《全集》，第2卷，第254页）：


  世界君王皆衰老，


  将无人继承王位。


  王子哥儿早夭折，


  憔悴的公主小姐呵


  把破烂王冠委于暴力。


  



  暴民们把它捣成钱币，


  趋时的世界主人


  把它锻造成了机器，


  隆隆机器效力于人欲；


  却未见带来福祉。


  



  矿石怀着乡愁，


  生机渺渺无踪迹，


  一心离弃钱币和齿轮，


  离开工厂和金库，


  回归到敞开群山的脉络中，


  群山将在它身后幽然自闭。


  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置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置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


  里尔克的诗把人思为一种已冒险而深入一种意愿中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求意志的意志中受到意求而并不自知这一点。人如此这般地意愿着，就能随冒险而行，此时他就把自己作为自身贯彻者置于其一切所作所为之前。因此，人比植物和动物更加冒险。与此相应，人处于危险中的情形也与动植物不同。


  在万物（植物和动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而且安然于敞开者中。反之，人作为自身意愿者，不仅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是无保护的（第13行）。人作为表象者和置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自身贯彻的规划又更扩大了这个危险的范围，人有在无条件的置造这回事情上失掉他自己的危险。落在人的本质上的威胁是从这种本质本身中增长起来的。而人的本质基于存在对人的关联。因此，人由于他的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也就是说，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本质特性而同时是无保护的。


  这种“我们的无保护性”（第12行）始终与动植物的不被特别保护不同，正如动植物的“阴沉乐趣”不同于人的以自身为意愿的情形。这种区别乃一种无限的区别，因为从阴沉乐趣不能过渡到自身贯彻的对象化。但这种自身贯彻活动不仅把人置于“保护之外”，而且，世界对象化的贯彻还日益坚决地甚至把保护的可能性都消灭了。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自身贯彻的人，不管他作为个别的人是否知道和愿意知道这一点，总之就是技术的活动家。这种人不仅处于敞开者之外而在敞开者面前，而且由于把世界对象化之故，他更加远离了“纯粹牵引”。人与纯粹牵引告别了。技术时代的人在这种告别中对立于敞开者。这种告别不是“向……告别”，而是一种“反对……告别”。注183


  存在者的闻所未闻的中心作为纯粹牵引把一切纯粹之力集中于自身，在一切对象性中总是要远离这种纯粹牵引的，而技术就是以远离此种纯粹牵引为前提的一种无条件的设置，一种在人的自身贯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无条件的无保护存在的无条件设置。技术的生产就是这种告别的组织。在刚才所概述的意义上的“告别”（Abschied）一词，乃是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另一个基本词语。


  人们大谈特谈的具有特别杀伤威力的原子弹，并不是致命的东西。早已用死而且是用人的本质之死来威胁着人的，乃是有意在一切中自身贯彻之意义上的单纯意愿的无条件的东西。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出自意志的意见，即认为：依靠对自然能源的和平解放、改造、储藏和控制，就能使人人都觉得做人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但这种和平事业中的和平，只不过是那种有意只以自身为目标的自身贯彻之天翻地覆的忙乱毫不被搅乱地继续扰攘不休而已。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贯彻置造的工作可以没有危险地大胆进行，只要此外还有别的兴趣，也许是一种信仰的兴趣仍然起作用的话。仿佛还可以在一座附属建筑中，为人受技术意愿摆布而与存在者整体发生的那种本质关系安设一个特别的居留之所似的，仿佛这个居留之所可能比时常逃向自欺的出路有更多的办法似的，而逃向希腊诸神也就属于这种自欺的范围之内。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意见：技术的置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一种ordo［秩序］即任何一种等级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从等级和出于存在的承认而来的可能渊源的领域破坏掉了。


  并非意愿的总体性才是危险，而是在只准许作为意志的世界范围之内以自身贯彻的形态出现的意愿本身才是危险。这种从此种意志而来被意求的意愿已经决定执行无条件的命令了。这种意愿一经这样决定就已经听凭总体的组织摆布了。但首先是技术本身阻碍了对技术之本质的任何体会。因为当技术充分展开的时候，技术就在诸门科学中发展出一种知识（Wissen），这种知识始终无法达到技术的本质领域，更不消说追溯技术的本质来源了。


  技术之本质只是缓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单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惟一的无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却了保护，而且整个存在者的未受伤害的东西也仍在黑暗之中。美妙事情隐匿自己。世界变得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者作为通向神性的踪迹仍遮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者的踪迹，即美妙事情，也似乎灭绝了。注184除非还有一些终有一死的人能够看到不妙事情（das Heillose）作为不妙事情正在进行威胁。他们急需看清何种危险正落到人身上。这个危险就在于这样一种威胁，它在人对存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而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这种危险才确实是危险。这种危险隐藏在一切存在者的深渊之中。为了看见并且指出这种危险，就必须有较早达乎深渊的终有一死的人。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生出拯救。


  （荷尔德林： 《全集》，第4卷，第190页）


  也许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他拯救都还无救。用无论多么好的补救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拯救，对于本质上遭受危害的人，从其命运的长远处看来，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是那些较早达乎贫困的深渊的终有一死者么？那么，终有一死者当中的这些佼佼者就会是最大胆冒险者了。人的本质已比动植物冒险更甚，而这些佼佼者就会比这些自身贯彻的人的本质冒险更甚。


  里尔克的诗第5行以下说：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


  紧接着，里尔克说：


  
    ……有时甚至

  


  冒险更甚（并非出于贪营私利），


  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人不仅是在本质上比动植物冒险更甚。人甚至有时大胆冒险更甚于“生命本身”。“生命”在此意味着：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即自然。人有时比冒险更大胆冒险，比存在者的存在更具有存在特性。但是，存在乃是存在者的基础。凡比基础更加冒险者，就冒险入于一切基础破碎之处，即进入深渊。但如果人是意愿冒险而随冒险而行的被冒险者，那么，有时冒险更甚的人们也必须是意愿更甚。然而，这种意愿的提高会超出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的无条件东西吗？不会。那么，那些有时冒险更甚的人们，惟当他们的意愿在本质上不同时，才能意愿更甚。那样的话，意愿与意愿就不会马上同一。那出于意愿之本质而意愿更甚者，遵从意志更甚于遵从存在者之存在。他们更快地回应着那显示为意志的存在。他们意愿更甚，在于他们更具有意志。谁是那冒险更甚的更具有意志者呢？对此问题，里尔克的诗看来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诚然，第8—11行诗否定地并且约略谈到了那冒险更甚者。那冒险更甚者并非出于私利和为个体本己之故而冒险。他既非试图获得好处，也非沉溺于自私自利。尽管他们冒险更甚，但他们也不夸张任何显著功绩。因为他们冒险更甚只是凭这么一点点，即他们“……更秉一丝气息……”。他们在冒险方面的“更”就有如游丝般难察的气息那样微少。从这种提示中不难得出谁是冒险更甚者。


  然而，诗的第10—11行道出了这种敢于超出存在者之存在的大胆冒险所带来的东西：


  ……这就为我们创造安全，在保护之外，


  那是纯粹之力的重力的统辖之所；


  如同一切万物，我们也只是在存在之冒险中被冒险的存在者。但由于我们作为有意愿的东西随冒险而行，我们就更加冒险了，从而更早地面临危险。当人自身固执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并且通过无条件的对象化把自身置于反敞开者的告别中之际，他本身就助长了自己的无保护性。


  可是，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当然，这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这种大胆冒险在无保护者周围树立起保护防线；因为倘若这样的话，就只是在缺少保护的地方建立起一个保护者而已。为此又需要一种置造。这种置造惟有在对象化中才可能。然而对象化却把我们锁闭起来而与敞开者对立。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没有置造出任何保护。但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安全的，即securus，sine cura，意思就是：无忧烦的。在这里，忧烦具有凭借无条件的置造之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的特性。惟当我们没有完全彻底地把我们的本质设立于置造和订置的区域中、可利用者和可保护者的区域中之际，我们才无这种忧烦而存在。惟当我们既不计算无保护者，也不计算在意愿中树立起来的保护之际，我们才安全地存在。惟在超出那远离敞开者的对象化， “在保护之外”，超出那反纯粹牵引的告别，才有一种安全存在。纯粹牵引乃是一切吸引的闻所未闻的中心，这种吸引把万物吸入无界限之中，而且是为一中心吸引万物。这一中心乃是纯粹之力的重力起作用的“处所”。安全存在乃是在整体牵引之吸引中的隐蔽的安居。


  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比任何自身贯彻活动更有意愿，因为它是有意志的，为我们“创造”了在敞开者中的安全存在。“创造”意味着：汲取（schöpfen）。“从源泉中汲取”意思就是：接受喷涌出来的东西并且把所接受的东西带出来。有意志之意愿的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制作任何东西。它接受并给出所接受者。它通过展开所接受者的全部丰富性而把所接受者带出来。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完成着，但它并不制造。只有一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就其是有意志的而言——才能在接受中完成。


  第12—16行诗界定了那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之所在，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大胆进入对保护的超出，并且在那里把我们带入安全存在。这种安全存在绝不消除无保护性，后者乃是凭借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而被设立起来的。当人的本质完全献身于对存在者的对象化之际，人在存在者中间就是无保护的。如此这般地不受保护，人依然总是以缺乏的方式相关于保护，并因此处于保护之内。相反，安全存在超出任何与保护的关系之外，即“超出保护”之外。


  相应地，看来仿佛是安全存在和我们对安全存在的获得这回事情要求一种大胆冒险，一种放弃任何与保护和无保护性的关系的大胆冒险。但也只是仿佛如此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整体牵引的被锁闭的东西方面来思考，那么，我们最终就体会到，是什么最后——这也就是：预先——把我们从无保护的自身贯彻的忧烦中解放出来（第12行）：


  ……最终庇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如若只有敞开者才提供庇护状态，而无保护性却处于持续不断的反敞开者的告别之中，那么，无保护性将如何庇护我们呢？惟有当那种反敞开者的告别被颠倒过来，从而使无保护性转向敞开者并且进入敞开者中，无保护性才能庇护我们。因此，无保护性颠倒过来，就是庇护者。在这里，“庇护”（bergen）一方面意味着：对那种告别的颠倒实行着庇护；另一方面，无保护性本身以某种方式允许一种安全。那庇护我们的，


  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而且当我们看到它逼近时，


  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


  这里的“而且”过渡到一种说明，它告诉我们，这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即，我们的无保护性超出保护之外允诺我们一种安全存在这件事情，以何种方式是可能的。当然，无保护性从来都不是由于我们总是在它逼近我们时改变它而来庇护我们的。无保护性之庇护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它。里尔克说：“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在已经改变这回事中，含着改变的一种特别方式。在我们已经把它改变之际，无保护性自始就作为整体在其本质上被改变了。这种改变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向我们逼近的无保护性。惟有这样一种已经看到才看到危险。它看到，无保护性本身拿丧失对敞开者的归属性这回事情来威胁我们。在这种已经看到中必定有已经改变这回事情的根据。于是，无保护性被改变而“进入敞开者中”。由于已经看到了本质的危险，我们必定已经完成了对那种反敞开者的告别的颠倒。这是因为：敞开者本身必定已经以那种我们得以把无保护性转向它的方式转向我们了。


  为的是在最宽广轨道中，


  在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来把它肯定。


  什么是最宽广之轨道呢？或许里尔克想的是敞开者，而且是根据一个特定方面来思考的。最宽广之轨道包括全部存在者。这种环行（das Umkreisen）把所有存在者围成一体，而且是这样，即，在具有统一作用的一中，环行就是存在者之存在。而什么叫“存在着”（seiend）呢？虽然诗人以“自然”、“生命”、“敞开者”、“整体牵引”等名称来命名存在者整体，甚至按形而上学的语言习惯把这一圆满的存在者整体命名为“存在”（das Sein），但我们却经验不到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可是，当里尔克把存在命名为敢冒一切之险的冒险时，他难道于存在之本质无所道说么？确然！据此，我们也曾试图把这种被命名的东西追溯到存在者之存在的现代本质中，追溯到求意志的意志之中。不过现在，当我们试图把这样被命名的东西思考为整体存在者，把环行思考为存在者之存在时，关于最宽广轨道的谈论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明确的东西。


  作为思想者，我们理当记得，最早人们就是着眼于环行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但如果我们不是已经追问和经验到存在者之存在原初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对存在的这种球形特性的思考就难免太草率马虎，始终只是表面化的。ἐόντα的ἐόν，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被称为ἕν［一］，即具统一作用的一（das einende Eine）。但是，这个作为存在之基本特征的环行的一是什么呢？什么叫存在?ἐόν，即存在着（seiend），意思就是：在场着（anwesend），而且是在无蔽领域中在场着。但在在场中遮蔽着对那种让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成其本质的无蔽状态的显示。而真正在场着的只是在场本身；在场本身处处作为自身处于它本己的中心之中，并且作为这个中心，在场就是球体。球形特性并不在于无所不包的循环，而在于那个照亮着庇护在场者的解蔽着的中心。一的球形特性和这个一本身，是具有解蔽着的照亮之特征的，在此照亮范围内，在场者才能在场。因此之故，巴门尼德（残篇第8，第42行）把ἐόν，即在场者之在场，命名为εὔκυκλος σφαίρη［圆满的球体］。这个圆满的球体必须被看作是在解蔽着和照亮着的一的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这个普遍地如此这般起作用的统一者促使我们把它称为照亮着的球壳；它作为解蔽着的球壳恰恰并没有无所不包，而是本身照亮着释放到在场之中。对这一存在之球体及其球形特性，我们绝不可以对象性地加以表象。那么，它是非对象性的吗？非也。这样说无非是遁入空话而已。我们必须根据在解蔽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原初存在之本质来思考这一球形特性。


  里尔克关于最宽广之轨迹的话语指的是存在的这一球形特性吗？我们不仅毫无依据对此作肯定的回答，而且，把存在者之存在标画为冒险（意志），这完全对此作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但里尔克本人有一次也谈到 “存在之球体”，而且是在直接关涉到对“最宽广轨道”这个说法的解释的语境中来谈论的。里尔克在1923年三王来朝节（1月6日）的一封信（参看《孤岛文学年鉴》，1938年，第109页）中写道：“如同月亮一样，生活确实有不断规避我们的一面，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对它的完满性和丰富性的充实，是对现实的美妙而圆满的空间和存在之球体的充实。”尽管我们不应强行把这种比喻关系套到对象性地加以描述的天体上去，但依然明显的是，里尔克在此并非从照亮着和统一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存在方面来思考球体，而是根据其所有面相的完备性意义上的存在者来思考的。这里所谓的“存在之球体”，也即存在者整体的球体，乃是敞开者，是无限制地相互充溢并且因此相互作用的纯粹之力的被锁闭者。最宽广之轨道乃是吸引的整体牵引之整体性。这个最宽广的圆周相当于最强大的中心，纯粹之力的“闻所未闻的中心”。



  把无保护性改变而使之进入敞开者之中，这说的是在最宽广之轨道中“肯定”无保护性。只有轨道整体在各个方面不仅是完满的而且是均等的，且本身已摆在我们面前，因而就是实在（Positum）——惟在这种地方，上述这种肯定才是可能的。惟有一种肯定而绝非一种否定才能适应它。即便是生命的规避我们的诸方面，只要它们存在，就必须肯定地予以看待。在上文已提及的1925年11月13日的信中，里尔克有这样的话：“死亡乃生命的一面，它规避我们，被我们所遮蔽。”（《慕佐书简》，第332页）死亡和死者的领域是存在者整体的另一面相。这一领域是“另一种牵引”，也即敞开者之整体牵引的另一面相。在存在者之球体的最宽广轨道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领域和位置，它们作为离开我们的东西看起来是某种否定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看到一切都在存在者的最宽广轨道之内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某种否定的东西了。


  从敞开者方面来看，无保护性作为反纯粹牵引的告别，似乎也是某种否定的东西。对象化的告别性的自身贯彻活动所到之处都意愿所置造的对象的持续因素，并且仅仅把这种持续因素当作存在者和肯定的东西。技术对象化的自身贯彻活动是对死亡的持久否定。通过这种否定，死亡本身成为某种否定的东西，成为绝对非持续的东西和虚无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改变无保护性而入于敞开者之中时，我们便把它改变而入于存在者之最宽广轨道中——在此轨道范围内我们只能肯定无保护性。转变入于敞开者之中，这乃是放弃对存在者的否定性读解。但与死亡相比，还有什么更具存在者特性的呢？——按现代的说法，还有什么更确定的呢？在上面引用过的1923年1月6日的信中，里尔克说，关键是“不带否定意味地来读解‘死亡’这个词语”。


  当我们把无保护性本身改变而入于敞开者之中，我们就在其本质上（即作为反整体牵引的告别）把它朝向最宽广的轨道。这里留给我们的只是肯定如此这般颠倒过来的东西。但这种肯定并不是把一种否定颠倒为一种肯定，而是把肯定的东西认作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和在场的东西。这样做，是由于我们使在最宽广之轨道中颠倒过来的无保护性归属到“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里尔克没有说“一个法则”。他也并非意指一个规则。他想的是“触动我们”的东西。我们是谁人？我们就是那意愿者，是以有意的自身贯彻的方式把世界设立为对象的意愿者。当我们从最宽广之轨道那里被触动时，这种触动关涉到我们的本质。“触动”意味着：带入运动之中。我们的本质被带入运动之中。在触及中，意愿受到动摇，以至于只有意愿的本质才显现出来并且进入运动之中。于是乎，意愿才是一种有意志的意愿。


  然而，那从最宽广轨道而来触动我们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自己对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日常意愿中，什么东西把我们锁闭起来、并且禁止我们呢？那是另一种牵引——死亡。死亡乃是触及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的东西；死亡因而把终有一死的人投入通往生命之另一面相的途中，从而把他们设入纯粹牵引的整体之中。死亡由此把终有一死者聚集入于已经被设定的东西的整体之中，入于整体牵引之实在（Positum）中。作为这种设定（Setzen）的聚集，死亡就是法则（Ge-setz），正如山脉乃是使群山进入它们的形态之整体的聚集一样。注185法则触及我们之处，乃是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够进入其中，肯定地使颠倒过来的无保护性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这样改变过来的无保护性最终庇护我们超出于保护之外而进入敞开者之中。但这种改变是如何可能的呢？对那种告别性的反敞开者的背离的颠倒，以何种方式才能进行呢？也许仅仅是这样：这种颠倒首先使我们转向最宽广之轨道，并且使我们本身在我们的本质中朝向和进入这个轨道。安全存在的领域首先必须已经向我们显明，它作为颠倒之可能地带必定事先是可以通达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存在的东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般安全性之维度，乃是那种有时比生命本身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


  不过，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是间或对我们的无保护性忙碌一番。它并非试图改变对世界的对象化的这种或那种方式。而毋宁说，它转变无保护性本身。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根本上是把无保护性带入它自己的领域中。


  如果无保护性在于那种以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为基础的对象化之中，那么，无保护性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世界的对象之物在表象着的制造中变成持续的。这种表象有所呈现（präsentieren）。但呈现出来在场的东西（das Präsente）是在一种具有计算方式的表象中呈现的。这种表象不知道任何直观的东西。物之外观的可直观因素消失了，即，提供给直接的感性直观的形象消失了。技术的计算性制造是一种“无形象的活动”（《杜伊诺哀歌》，第9首）。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在它的种种筹划中，把对一味被计算的产物的计划置于直观形象之前。当世界进入由思想杜撰出来的产物的对象领域时，世界就被摆置到非感性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中去了。这种持续的东西的在场归功于一种摆置（Stellen），这种摆置的活动属于res cogitans［思维体］，也即意识。对象之对象性领域处于意识之中。对象领域中的不可见的东西归属于意识内在性的内在领域之中。


  但是，如果无保护性是反敞开者的告别，而告别乃是植根于对象化的，此对象化归属于计算性意识的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之中，那么，无保护性的本质范围就是意识的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了。


  不过，既然无保护性之被颠倒而入于敞开者之中的过程自始关涉到无保护性的本质，则这种对无保护性的颠倒就是一种对意识的颠倒，而且是在意识范围之内的颠倒。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的范围规定了无保护性的本质，但也规定了把无保护性改变而入于最宽广轨道之中的方式。因此，那本质上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必须转向那样一种东西去寻获它本身，这种东西自身只能是不可见东西中最不可见的东西和内在东西中最内在的东西。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不可见的内在东西的范围被规定为计算对象的在场（Präsenz）领域。笛卡尔把这一内在范围称为ego cogito［我思］的意识。


  几乎与笛卡尔同时，帕斯卡尔发现了对立于计算理性之逻辑的心灵之逻辑。心灵世界的内在东西和不可见东西，不仅比计算理性的内在东西更内在，因而也更不可见，而且，它也比仅仅可置造的对象的领域伸展得更为深广。在心灵的不可见的最内在深处，人才切近于为他所爱者：祖先、死者、儿童、后人。这一切都属于最宽广之轨道，这个轨道现在显示自身为整个美妙的牵引的在场范围。虽然这种在场与那种计算性制造的习惯意识一样，也是一种内在性的在场，但是，非习惯意识的内在东西保持着一个内心世界，在此内心世界中，万物对我们来说超出了计算的数字性，并且能挣脱这种束缚而充溢地流入敞开者的无界限的整体之中。这种超出计数的流溢，就其在场方面来说，乃源出于心灵的内在东西和不可见东西。《杜伊诺哀歌》吟唱人如何归属于敞开者，其第9首最后一句话就说：“过剩的此在，源于我内心。”


  存在者之最宽广轨道在心灵的内在空间中在场。世界整体在这里以其全部的吸引而进入同样本质性的在场中。对此，里尔克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此在”（Dasein）来加以表达。世界的整体在场乃是这个最广义的“世界此在”（weltische Dasein）。这是表示敞开者的一个不同名称，其不同是由于不同的命名方式，这种命名现在是就那种表象着和置造着的反敞开者的告别已经从计算意识的内在性倒转为心灵之内在空间而言，来思考敞开者。因此，适合于世界实存的心灵的内在空间也被叫作“世界的内在空间”（Weltinnenraum）。“世界的”意指存在者整体。


  里尔克在1924年8月11日寄自慕佐的一封信中写道：


  
    不管“外部世界”多么广大，所有恒星间的距离也无法与我们内心之深层维度相比拟，这种深不可测甚至连宇宙的广袤性也难以与之相匹敌。因此，如果死者和后人都必须有一个居留之所，那么，还有何种庇护之所比这想象的空间更合适、更宜人呢？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习惯意识越来越局促于一座金字塔的顶尖上，而这金字塔的基础却在我们心中（并且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底下）如此充分地扩展着，以至于我们越是深远地看到我们自己有能力进入这个基础，我们就越是普遍地显得被包括进入了那些独立于时空的事情中，即尘世的、在最广义的理解上就是世界此在的事情中。

  


  相反地，世界之对象领域仍然在表象中被计算，这种表象把时间和空间当作计算的量，并且对时间的本质和对空间的本质同样一无所知。即便是里尔克，也没有对世界内在空间的空间性作更为深入的思考，甚至也没有追问，给予世界之在场以居留之所的世界内在空间究竟是否随着这种在场而建基于一种时间性；这种时间性的本质性的时间与本质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那种时—空的原始统一体，而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时—空成其本质的。


  然而，里尔克试图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球形特性的范围内，也即在作为内在的和不可见的在场领域的主体性领域的范围内，去理解由人的自身贯彻的本质建立起来的无保护性，认为这种无保护性本身作为颠倒了的无保护性，庇护着我们进入最宽广之世界内在空间的最内在和最不可见的东西之中。无保护性本身有所庇护。因为，作为内在和不可见的东西，它给予其本质以一个暗示，即关于反敞开者的告别的一种颠倒的暗示。这种颠倒指向内在东西之更内在的东西。对意识的颠倒因而就是一种内在回忆，即，使表象之对象的内在性进入心灵空间内的在场之中的内在回忆。注186


  只要人一味地献身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那么，就不光人本身是无保护的，而且物也是无保护的，因为物已经成了对象。虽然这里也有一种使物入于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之中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是用被计算的对象的在思想上杜撰出来的产物来取代物的衰弱。这些对象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置造出来。对象愈是快速地被使用，就愈是有必要更急速和更轻便地去取代它们。那在对象性的物的在场中持留的东西（das Bleibende），并非物在它们自身特有的世界之中的自持（das Insichberuhen）。作为单纯的利用对象，被置造的物中的持续的东西乃是替代品（Ersatz）。


  正如在对象性居有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我们熟悉的物的消失归因于我们的无保护性，同样地，我们的本质的安全存在也要求把物从单纯的对象性中拯救出来。这种拯救乃在于：让物能够在整体牵引的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居于自身之中，也即能够无限制地居于相互之中。也许连对我们的无保护性的改变也必须开始进入处于世界内在空间之内的世界此在（Dasein）之中，这样做所凭借的是，我们把对象性的物的易逝的、因而短暂的因素，从一味制造着的意识的内在领域和不可见领域，转变而入于心灵空间的真正内在领域之中，并且使它在那里不可见地产生出来。因此，在1925年11月13日的信中（《慕佐书简》，第335页），里尔克写道：


  
    ……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一短暂易逝的大地如此深刻、如此痛苦和如此热情地依存于我们自身，从而使它的本质重新在我们身上“不可见地”产生。我们是不可见者的蜜蜂。Nous butinons éperdument le miel du visible,pour l’accumuler dans la grande ruche d’or de l’Invisible.（我们不息地采集可见者的蜂蜜，将它储入不可见者的一只巨大的金色蜂箱之中。）

  


  内在回忆把我们的惟求自身贯彻的本质及其对象转变入心灵空间之最内在的不可见领域中。在这里，一切都是内向的：不仅一切都始终转向了意识的这个真正内在领域，而且在这个内在领域内，每一物都毫无限制地转向我们而进入另一物之中。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向性（das Inwendige）为我们清除了对敞开者的限制。惟有我们如此这般内向地（inwendig）——即从心里（par coeur）——持有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外向地（auswendig）知道的。注187在这个内向领域中，我们才是自由的，才超出了与那些仅仅在表面上具有保护作用的、在我们周围被摆置的对象的关系之外。在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向领域中，有一种超出保护之外的安全存在。


  可是，我们总是要问：那种使意识的业已内在的对象进入心灵的最内在领域中的内在回忆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内在回忆关涉到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因为无论是被回忆者，还是被回忆者之所向，都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内在回忆乃是颠倒那种告别而达于敞开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而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能够作这种颠倒着的回忆呢？


  诚然，里尔克在诗中说道，我们的本质的安全存在之被带向我们，是由于人“有时喜好冒险……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但是，这些冒险更甚者所冒何险？看来，这首诗没有为我们给出答案。因此，我们试图在运思之际直面这首诗；同时，我们要另外引用一些诗作，从中求得援助。


  我们要问：比生命本身即比冒险本身或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冒险更甚的冒险者，还能冒何种险呢？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无论在哪一方面，所冒险者必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即，就它是一个存在者而言，它关涉到每一个存在者。具有这种方式的乃是存在（das Sein），而且，这个存在不是其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特殊方式，而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


  如果存在是存在者的惟一性质，那么，存在还能被什么超过呢？只能被它自身，只能被它本己的东西，而且是以它特别地进入其本己之中的方式。那么，存在就是绝对超出自身的惟一性质了（即transcendens schlechthin［绝对超越者］）。不过，这种超越并不是越过去和转向另一东西，而是回归到它本身，并且归入其真理的本质之中。存在本身穿越这一回归，并且存在本身就是这一回归的维度。


  当我们思及这一点之际，我们便在存在本身中体会到：在存在中有一个为存在所固有的“更甚”（mehr），因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存在被思为冒险之处，那冒险更甚者也能比存在本身冒险更甚——只要我们通常是从存在者方面来表象存在的。存在作为存在本身穿越它自己的区域，此区域之被标划（τέμνειν，tempus），乃由于存在是在词语中成其本质的。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注188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绝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当我们走向一口井，当我们穿行于森林中，我们总是已经穿过“井”这个词语，穿过“森林”这个词语，哪怕我们并没有说出这些词语，并没有想到语言方面的因素。从存在之圣殿（Tempel）方面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冒何险。他们是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是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者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惟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


  就里尔克的诗而言，存在者之存在是在形而上学上被规定为世界性在场的，这种在场始终关涉于意识中的再现（Repräsentation），不论此种意识是具有计算着的表象的内在性特性，还是具有那种进入心灵可通达的敞开者之中的内在转向的特性。


  整个在场范围是在道说（Sagen）中现身的。置造活动的对象事物处于理性的计算性命题和原理的陈述之中。此理性从命题到命题不断延续。自身贯彻的无保护性领域被理性统治着。理性不仅为其道说，为作为说明性谓词的λόγος［逻各斯］，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规则系统，而且理性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在对象领域中进行的有意自身贯彻活动的统治的组织化。在对对象性表象的颠倒中，心灵的逻辑吻合于内在回忆之道说。这两个领域都被形而上学所规定，其中都是由逻辑起着支配作用，因为内在回忆大抵是要出于无保护性本身、并且超出保护之外而创造一种安全存在。这种庇护关涉人，关涉人这种具有语言的生物。人具有语言。在被形而上学打上烙印的存在范围内，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拥有语言，即，人自始而且一味地只把语言当作一种所有物，从而把它当作人的表象和行为的依据。正因此，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推理工具的道说，就需要逻辑来加以组织。惟在形而上学中才有逻辑。


  而当人在创造一种安全之际被整个世界内在空间所触及时，人本身就在其本质上被触及了，这是因为，作为自我意愿者的人已经是道说者了。然而，就一种安全存在的创造出于那冒险更甚者而言，那冒险更甚者必定是带着语言而冒创造之险的。冒险更甚者冒道说之险。可是，如果这一冒险的区域，即语言，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属于存在，超出存在和在存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方式，那么，那道说者必须道说的东西应该向着何处被道说呢？这些道说者的道说关涉到对意识的回忆性颠倒，此种颠倒使我们的无保护性转入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领域。他们的道说因为关涉着颠倒，所以不仅从两个领域中说出来，而且从这两个领域的统一性中说出来——只要两者的统一性已经作为救渡的一体化（die rettende Einigung）发生出来。因此，在存在者之整体被思为纯粹牵引的敞开者之际，那回忆性颠倒必定是一种道说；这种道说向一个生灵道说它要道说的，那个生灵已经在存在者之整体中安全地存在，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对被表象的可见领域向心灵中不可见领域的转换。这个生灵被吸入存在之球的这一面和另一面的纯粹牵引之中。对于这个生灵来说，几乎不再有牵引之间的界限和差异；这个生灵掌握了最宽广之轨道的闻所未闻的中心，并且让这个中心显现出来。在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中，这个生灵乃是天使。“天使”这个名字是里尔克诗中又一个基本词语。这个名字与“敞开者”、“牵引”、“告别”、“自然”一样，也是一个基本词语，因为在这个名字中所说出的东西，乃是从存在方面来思考的存在者整体。在1925年11月13日的一封信中，里尔克写道：


  
    《哀歌》中的天使乃是这样一种造物，在他身上，我们所做的把可见领域转化入不可见领域的工作，看来已经完成了……《哀歌》中的天使是这样一种生灵，它保证我们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更高秩序。

  


  （《慕佐书简》，第337页）


  惟有根据一种对主体性之本质的更原始的阐明，我们才能表明：在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中，与这样一种生灵的关系如何属于存在者之存在，以及里尔克的天使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如何在内容上尽管有诸多差异，但在形而上学上却是同一个东西。


  里尔克这首诗把存在者之存在，亦即自然，思为冒险。任何存在者皆进入一种冒险而有所冒险。作为所冒险者，任何存在者都处于天平之上（auf der Wage）。这一天平乃是存在时时衡量存在者的方式，也即存在把存在者保持在衡度（Wagen）的运动中的方式。任何所冒险者都处于危险中。存在者的领域，可以按它们对天平的关系的种类来加以区分。着眼于天平方面，天使的本质也必定可得到明确的说明——假如它在整个领域中是更高级的存在者的话。


  动植物在“其阴沉乐趣的冒险”中被无忧烦地保持到敞开者之中。动植物的形体并没有使它们迷惘混乱。这些生物为它们的本能所衡度而进入敞开者之中。虽然它们也始终遭受到危险，但并非在它们的本质上遭受到危险。动植物如此这般处于天平之上，以至于这个天平始终处于一种安全存在的宁静之中。动植物冒险入于其中的天平，还没有到达那个本质性的、因而持久的非镇静领域（das Ungestillte）。即使是天使在其中冒险的天平，也仍然外在于那个非镇静领域；但这并非因为天使尚未属于非镇静领域，而倒是因为天使不再属于非镇静领域。根据天使之无形体的本质，可能的迷乱就由于可见的感性因素而转化为不可见的东西。由于在世界内在空间范围内的那两个领域得到平衡的统一体的已镇静的宁静，天使才成其本质。


  与之相反，人作为有意的自身贯彻者，已经冒险进入无保护性之中。在如此这般冒险的人的手中，危险的天平本质上是非镇静的。以自身为意愿的人处处把物和人当作对象事物来计算。被计算的东西成了商品。万物不断地被改换入新的秩序之中。反纯粹牵引的告别在不断衡量着的天平的非镇静中建立自身。在对世界的对象化中，告别违背自身的意图而推动了那种反复无常的事情。如此这般进入无保护者而冒险，人就活动于商业和“交换”的媒介中。自身贯彻的人靠投入他的意愿这种赌注为生。人根本上是在金钱和通用价值的变化中拿他的本质冒险。作为这种持久的交易者和中介者，人就是“商人”。他不断地衡量和度量，却不知道物的真正重量。他也从不知道他本身的真正重量和优势。里尔克《后期诗》中的一首诗（第21页以下）这样说道：


  呵，有谁知道他自身中的优势！


  是温存？是畏惧？


  是目光？是声音？还是书本？


  但同时，由于人把无保护性本身转变入于敞开者之中，并把它转换入不可见者的心灵空间中，所以人能外在于保护，创造“一种安全存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无保护性的非镇静的东西就转向那种地方，在那里，有一个生灵在世界内在空间的平衡了的统一性中显现出来；这个生灵使那个统一体的统一方式显露出来，并因此把存在表现出来。于是，危险的天平就出于计算性意愿的领域而转向天使。在里尔克晚年，有四句诗显然是为着手筹划一首较长的诗而写的。眼下我们无须对这四句诗说更多的话。这四句诗是这样的（《全集》，第3卷，第438页）：


  当天平挣脱商人之手


  移交给那个天使


  天使便用空间的均衡


  在天空中使它镇静和安定……


  均衡的空间乃是世界内在空间，因为它给予世界性的敞开者整体以空间。因此，它就允诺此一牵引和彼一牵引，使它们的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体显现出来。这个统一体作为存在的美好球体，包围了存在者的一切纯粹之力，因为它绕遍一切生灵，无限地解放它们。当天平移交时，这种事情就出现了。天平何时移交呢？谁使天平从商人那里移交给天使呢？如若这样一种移交根本上实现了，那么，它就是在天平的区域中发生的。天平的要素乃是冒险，是存在者之存在。我们曾专门将存在之区域思为语言。


  当代人的习惯生活，乃是交换者在无保护的市场上进行自身贯彻活动的寻常生活。相反，把天平移交给天使的过程却是非同寻常的。它甚至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非同寻常，即，它不光是任何规则的例外，而且它着眼于人的本质，把人置于保护和无保护的规则之外。正因为如此，这种移交只是“有时”发生而已。在这里，“有时”一词绝不意味着偶然和任意。“有时”的意思是：罕见地，在一正确时间、在惟一的场合以惟一的方式。天平从商人那里转向天使，也即对告别的颠倒，是作为进入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在回忆来发生的，在那时，那些“有时喜好冒险……，更秉一丝气息……”。


  因为这些冒险更甚者随存在本身大胆冒险，并且因而自身大胆冒险进入存在之区域，即语言之中，所以他们就是道说者。不过，难道不正是人才按其本质具有语言，而且不断地随语言大胆冒险吗？确然！那么，甚至在惯常方式中的意愿者也已经在计算着的制造中冒道说之险了。当然啰!但这样一来，冒险更甚者却不可能仅只是道说者而已。冒险更甚者的道说必须特别地冒道说之险。注189只有当他们是道说更甚者之际，冒险更甚者才是其所是。


  如果我们在表象着和置造着的对存在者的关系中同时采取陈述的态度，那么，这样一种道说就不是所意愿的东西。陈述始终是途径和手段。与此相区别，有一种道说（das Sagen）真正进入道说（die Sage）之中，但却没有对语言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甚至也要把语言当作一个对象。进入道说（die Sage）之中，乃是一种道说（das Sagen）的标志，这种道说跟随那有待道说的东西，目的只是为了去道说此种东西。如此看来，那有待道说的东西理当是那种本质上属于语言之区域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上看来，这种东西乃是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乃是纯粹牵引的完好无损，乃是敞开者的美妙，因为它为人设置空间。这事情发生在世界内在空间中。当人在颠倒着的内在回忆中转向心灵空间时，这个世界内在空间便触及于人。冒险更甚者把无保护性的不妙的东西转变入世界此在的美妙之中。美妙的世界此在就是有待道说的东西。在道说中，这种有待道说的东西自身朝向了人。冒险更甚者乃是那些具有歌者之方式的道说更甚者。他们的吟唱（Singen）背离了一切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这不是什么欲望意义上的意愿。他们的歌唱（Gesang）并不谋求任何被置造的东西。在歌唱中，世界内在空间为自己设置空间。这些歌者的歌唱既非任何招徕张扬，亦非任何手艺行业。


  那些冒险更甚者的道说更甚的道说乃是歌唱。但是——


  歌唱即此在。


  《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3首的第一部分如是说。这里，“此在”（Dasein）一词是在“在场”（Anwesen）这一传统意义上作为“存在”（Sein）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吟唱，真正去道说世界此在，是从整体的纯粹牵引的美妙方面去道说，而且只是道说这种美妙。吟唱意味着：归属到存在者本身的区域中去。这一区域作为语言之本质乃是存在本身。唱歌（den Gesang singen）意味着：在在场者本身中在场，意味着此在。


  但是，道说更甚的道说也只是有时发生，因为只有冒险更甚者才能作这般道说。因为这种道说始终是艰难的。其艰难就在于：去完成此在。其艰难不仅在于难以构成语言作品，而且也在于，难以从对事物的一味贪婪的观看的言说作品，从视觉作品，转向“心灵的作品”。歌唱是艰难的，因为吟唱不再可以是招徕张扬，而必须是此在。对于无限地栖留于敞开者中的俄尔甫斯神来说，歌唱唾手可得，但对于我们人来说却并非轻巧之事。因此之故，上面所说的那首十四行诗的第2节问道：


  但我们何时存在？


  这诗句的重音放在“存在”上，而没有放在“我们”上。我们无疑也是一个存在者，而且就此而言，我们在场着，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依然值得追问的是：何时我们如此这般存在，以致我们的存在就是歌唱，而且此种歌之吟唱并非四处轰响，而倒真正地是一种吟唱，它的实现并不依赖于一个最终才达到的东西，而是在唱出之际已经毁灭自身，从而惟有那被吟唱者本身才成其本质。当人是比存在者本身冒险更甚的冒险者时，人才是如此这般的道说更甚者。据里尔克的诗，这些冒险更甚者乃是“更秉一丝气息……”。我们引用的那首十四行诗的结尾写道：


  在真理中吟唱，乃另一种气息。


  此气息无所为。它是神灵，是风。


  赫尔德尔在《人类历史哲学之观念》一书中写道：“我们口中的一种气息变成世界的图画，变成我们思想的类型和进入另一个灵魂的情感的类型。在一丝流动的空气中，寄托着人性的一切，那在大地上的人所曾思考过和意欲过的一切，做过和将做的一切；因为，要不是这种神圣的气息已经在我们周围吹拂，要不是它已经像魔音一般回旋于我们的唇际，我们所有的人恐怕还在森林中游荡呢”（《全集》，苏弗安编，第13卷，第140—141页）。


  那冒险更甚者所凭借的气息，并非仅仅、而且并非首先意指一种因为稍纵即逝而几乎不能觉察的区别尺度，而倒是直接意味着词语和语言之本质。那些更秉一丝气息而大胆冒险者，是随语言而大胆冒险。他们是道说更甚的道说者。因为那些冒险更甚者所秉有的这一丝气息，不仅仅是一般道说，而不如说，这一丝气息是与其他的人类道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息，另一种道说。这另一种气息，不再追求这种或那种对象事物，它是一种无所求的气息。歌者之道说道说着世界此在的美妙整体，此世界此在在心灵的世界内在空间中无形地为自己设置空间。这歌唱甚至并不首先追随那有待道说的东西。歌唱乃是入于纯粹牵引之整体的归属（Gehören）。吟唱是由完满自然之闻所未闻的中心的风的吸引来引发的。歌唱本身乃是：“一种风！”


  因此，里尔克这首诗毕竟诗意地道明了，谁是那种冒险更甚于生命本身的冒险者。他们是“更秉一丝气息……”而更冒险的人。在诗中，“更秉一丝气息”这句诗后面加了六个点。这六个点道出默然不表的东西。


  冒险更甚者是诗人，而诗人的歌唱把我们的无保护性转变入敞开者之中。因为他们颠倒了反敞开者的告别，并且把它的不妙东西回忆入美妙整体之中，所以，他们在不妙（das Unheile）中吟唱着美妙（das Heile）。回忆性的颠倒已经超过了反敞开者的告别。这种回忆性颠倒乃在“一切告别之前”，并且在心灵的世界内在空间中战胜了一切对象事物。颠倒着的内在回忆乃是大胆冒险，它出于人的本质而自行冒险，因为人具有语言而且是道说者。


  但是，现代人却被称为意愿者。冒险更甚者意愿更甚，因为他们是以一种与世界对象化的有意自身贯彻活动不同的方式意愿着。他们的意愿绝不意愿前一种方式。如若意愿依然只是自身贯彻，他们就无所意愿。在此意义上，他们无所意愿，因为他们更有意志。他们更快地响应于意志；而意志作为冒险本身，把一切纯粹之力吸引到自身那里——作为敞开者的纯粹整体牵引的自身那里。冒险更甚者的意愿乃是道说更甚者的意志（das Willige）；道说更甚者是决断的，不再在反对意志——作为这种意志，存在意愿着存在者——的告别中锁闭起来。注190冒险更甚者的有意志的本质道说更甚地去道说（用《杜伊诺哀歌》第9首的话讲）：


  大地，你所意愿的难道不是——


  不可见地在我们心中苏醒？


  你的梦想，难道不是想有朝一日成为不可见的？


  大地！不可见的！


  要不是这种转变，


  你急切的使命又是什么？


  大地，亲爱的大地！我要！


  在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的东西中——天使就是作为这空间的其世界性统一体而显现出来的——世界性存在者的美妙成为可见的。惟有在美妙事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神圣者才能显现出来。作为冒险更甚者，诗人在走向神圣者之踪迹的途中，因为他们能体会不妙之为不妙。他们在大地之上歌唱着神圣者。他们的歌唱赞美着存在之球的完好无损。


  不妙之为不妙引我们追踪美妙事情。美妙事情暗示着招呼神圣者。神圣者联结着神性。神性将神引近。注191


  冒险更甚者在不妙事情中体会着无保护性。他们为终有一死的人带来消逝诸神的踪迹，即，消逝在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诸神的踪迹。作为美妙事情的歌者，冒险更甚者乃是“贫困时代的诗人”。


  这种诗人的标志在于：诗的本质对他们来说是大可追问的，因为他们诗意地追踪着他们必须道说的东西。在对美妙事情的追踪中，里尔克得以达到诗人的问题：何时才有本质性的歌唱？这个问题并不在诗人道路的开端处，而是在里尔克的道说达到诗人职权的诗人天职之际——这个诗人职权应合着正在临近的世界时代。这个世界时代既非一种沉沦，亦非一种没落。作为命运（Geschick），这个世界时代基于存在中，并且要求着人类。


  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这个世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超不过荷尔德林。但先行者并没有消失于未来；倒不如说，他出于未来而到达，而且，惟有在他的词语之到达中，未来才现身在场。到达（die Ankunft）越是纯粹地发生，持留（das Bleiben）就越是成为本质性的。到来者越是在先行道说（die Vorsage）中隐藏自己，到达就越是纯粹。因此，那种看法——即认为，惟当有朝一日“全世界”都听到他的诗歌时，荷尔德林的时代才会到来——恐怕是错误的。在这种畸形的看法中，荷尔德林的时代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因为，正是世界时代自身的贫困给世界时代提供了力量，凭着这种力量，它——不知其所为地——阻碍荷尔德林的诗成为合乎时代的诗。


  先行者是不可超越的，同样地，他也是不会消逝的；因为他的诗作始终保持为一个曾在的东西（ein Ge-wesenes）。到达的本质因素把自身聚集起来，返回到命运之中。以此方式永不陷入消逝过程中的东西，自始就克服了任何消逝性。那一味地消逝的东西甚至在它消逝之前就是无命运的东西。相反地，曾在的东西则是有命运的。在被认为是永恒的东西中，无非是隐匿着一个被悬置起来的消逝者，它被悬置在一种停滞的现在的虚空之中。


  如果里尔克是“贫困时代的诗人”，那么，也只有他的诗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诗人的歌唱正在走向何方？在世界黑夜的命运中，诗人到底何所归依？世界黑夜的命运决定着：在里尔克的诗中，什么东西保持为命运性的。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这个箴言被视为西方思想中最古老的箴言。相传，阿那克西曼德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萨摩斯岛上。


  根据通行的文本，这个箴言如是说：


  
    ἐξ ὧν δὲ ἡ γένεσίς ἐστι τοῖς οὖσι καὶ τὴν φθορὰν εἰς ταῦτα γίνεσθαι κατὰν τὸ χρεών 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ίκην καὶ 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 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κατὰ τοῦ χρόνου τάζιν.

  


  
    万物由它产生，也必复归于它，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按照时间的程序，它们必受到惩罚并且为其不正义而受审判。

  


  （尼采：《全集》，第10卷，第26页）


  这个译文是青年尼采在1873年为他的题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论文所作的笔记中翻译的。这篇论文在三十年之后的1903年才公开出版，当时尼采已经去世了。该论文的蓝本是一个讲座，即尼采在19世纪70年代初多次在巴塞尔所作的一个讲座，其标题为：《前柏拉图哲学家与残篇选释》。


  在尼采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论文首次公之于世的同一年，即1903年，海尔曼·第尔斯出版了《前苏格拉底残篇》一书。第尔斯的著作按当时经典语文学方法来编纂，在校勘上更为可靠，并附有译文。该著作题献给威廉姆·狄尔泰。第尔斯对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作如下翻译：


  
    但万物由它产生，毁灭后又复归于它，这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它们按照固定的时间为其不正义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

  


  尼采的译文和第尔斯的译文起于不同的动机和意图。但这两个译文仍然很难相互区别开来。第尔斯的译文有几处在字面上更严格些。但只要一个译文仅只是按字面直译的，那么，它就未必是忠实的。只有当译文的词语是话语，注192是从实事（Sache）本身的语言而来说话的，译文才是忠实的。


  比两个译文的共同一致性更为重要的，乃是在这两个译文中所蕴含的对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解。尼采把阿那克西曼德列于前柏拉图哲学家之中，第尔斯则把他视为一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两个名称说的是同一回事情。对早期思想家的解说和判断有一个不曾道破的标准尺度，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两位哲学家被视为具有继往开来之决定性作用的希腊哲学家。此种看法通过基督教神学而固定为一种普遍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过的信念。诚然，在此期间，人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所做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即使在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概念——经过了现代的转换之后——也依然是阐释工作的指导线索。甚至当人们响应古典考古学和文学史研究，试图在早期思想中找出上古因素时，情形也是一样。古典的和古典主义的观念风行一时。人们谈论上古逻辑学，却无视于一个事实，即：惟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活动那里，才有一门逻辑学。


  如若我们不是先行看清，那个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中被转渡的实事（Sache）的情形如何，那么，单纯地撇开那些晚出的观念，就会一无所获的。但在此，实事乃是思想的实事。在极其谨慎地对待语文学上得到澄清的语言的同时，我们在翻译中首先必须对这个实事有所思考。因此之故，要翻译阿那克西曼德这位早期思想家的箴言，只有思想家才能帮助我们。而当我们寻找这样一种帮助时，我们实际是在做徒劳无功的寻求。


  诚然，青年尼采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了与前柏拉图哲学家们的个性的活生生的关系；但他对那些文本的解释却完全是传统式的，尽管并没有完全流于表皮。在思想上了解了思想史的惟一一位西方思想家，乃是黑格尔。可是，恰恰黑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不置一词。此外，黑格尔同样也持有那种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古典品格的流行信念。甚至，正是由于黑格尔把早期思想家理解为前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他才为下面这种意见提供了根据，这种意见认为，早期思想家乃是前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


  在他关于希腊哲学史的演讲中，当他论及最早期的哲学知识的来源时，黑格尔说道：“亚里士多德是最丰富的源泉。他明确而缜密地研究了那些古代哲学家，尤其在他的《形而上学》开篇处（当然在别处也常常地）按历史顺序讨论了这些古代哲学家。他是如此深思熟虑，富有教益；我们满可以信赖他。要研究希腊哲学，最好的做法就是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1卷。”（黑格尔：《全集》，第13卷，第189页）注193


  黑格尔在此向他19世纪初期的听众所提的建议，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早已由亚氏的弟子和逍遥学派的第一位后继领袖泰奥弗拉斯托做过了。泰奥弗拉斯托死于公元前286年左右。他撰写的一部著作题为Φυσικῶν δόξαι［《自然学说》］，即， “那些讨论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的人们的意见”。亚里士多德也把他们称为φυσιολόγοι［自然学家］，指的是那些探讨自然万物的早期思想家。Φύσις［自然］意指天、地、植物、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意指人。这个词表示着一个特殊的存在者领域，该领域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学派那里，一般是与ἦθος［习俗、气质］和λόγος［逻各斯］相区别的。在那里，Φύσις［自然］不再具有存在者之总体（das All des Seienden）这一宽广含义。在物理学亦即关于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之存在学的专题考察的开始处，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在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与τέχνη ὄντα［技术存在者］区划开来。前者是在其自行涌现中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后者则是通过人的表象活动和制造活动而产生的东西。


  当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是如此深思熟虑、富有教益时，他的意思是说：亚里士多德是在历史的视界中并且以他的物理学为尺度，来看待那些早期思想家的。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黑格尔把前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理解为前亚里士多德学者。随后，由此而来，一个双重的看法就固定为关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前的哲学的普遍观点了：一、当早期思想家追问存在者的第一开端时，他们首先并且常常只是把自然当作他们的表象的对象。二、与后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在斯多葛学派和医生学派那里发展的自然知识相比，早期思想家关于自然的陈述还是粗糙的和不充分的。


  泰奥弗拉斯托的Φυσικῶν δόξαι［《自然学说》］成了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史教本的主要来源。这些教本同时规定了人们对当时还保存下来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原著的解释，并且构成了哲学后来的史料编目学的传统。不仅是这一传统的内容，而且包括这一传统的风格，共同塑造了后来的、直至黑格尔以后的思想家与思想史的关系。


  公元530年左右，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撰写了一部篇幅浩大的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注释。在这部注释著作中，辛普里丘收入了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原文，从而使这个箴言为西方世界所接受。他是从泰奥弗拉斯托的Φυσικῶν δόξαι［《自然学说》］一书中转录这一箴言的。从阿那克西曼德道出这句箴言以来——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怎样和对谁说的——到辛普里丘把这个箴言收入他的注释著作中，之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而从辛普里丘的记录到现在，又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箴言，从这两千五百年的年代学和历史学距离来看，还能对我们道说些什么吗？凭何种权威它可以有所言说呢？只是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箴言吗？古代的和古老的事物本身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再者，此箴言虽说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箴言，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也是西方思想中按其本性而言最早的箴言。假如我们首先根据早期箴言所言说的东西来思考西方的本质，我们便能够对此做出猜断。


  但是，早先（die Frühe）具有何种要求在呼吁着我们——我们这些或许是哲学最后的末代子孙？我们是那种现在正在急速地走向其终结的历史的末代子孙吗？——这个终结（das Ende）结束了一切，并把一切带入一种越来越空虚荒疏的千篇一律的秩序之中。或者，在这个箴言的年代学和历史学的疏远过程中，竟隐藏着它的将向后世道出的未曾言说者的历史性趋近？


  根本上，我们是处于整个地球最巨大的变化的前夜中，处于地球悬于其中的那个历史范围之时代的前夜之中吗？我们正面临着那个走向另一个拂晓的黑夜之傍晚吗?注194为了进入地球的这个傍晚（Abend）的历史疆域之中，我们才刚刚启程吗？这个傍晚的疆域才刚刚兴起吗？这个傍晚之疆域（Abend-Land）越过西方和东方，并且超越欧洲，才成为即将到来的、却又更开端性地被命运发送出来的历史的处所吗?注195在一种通过我们向世界黑夜（Weltnacht）的过渡才出现的意义上，我们今人已然是西方的（abendländisch）吗？所有仅只以历史学方式算计出来的历史哲学可以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历史说明——如若它们只是凭着对历史学上提供出来的材料的概观来向我们炫耀，如若它们向来不是从历史的本质出发来思考它们的说明理由的基础，向来不是从存在本身方面来思考这种历史的本质？我们是我们所是的末代子孙吗？但我们同时却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代——这个世界时代已经抛弃了我们今天关于历史的种种历史学观念——的早先（die Frühe）的早产儿吗？


  斯宾格勒从对尼采哲学的太过毛糙的理解出发，得出了西方的没落的结论；他这里所谓西方乃是指西方的历史世界。尼采本人在他于1880年发表的著作《漫游者及其阴影》（第125个格言）中写道：“当诸民族的欧洲已成为一种暗冥的遗忘，而欧洲却还在三十本十分古老的、永不过时的书籍中生活之际，人类的一个高级状态才是可能的……”（《全集》，第3卷）


  一切历史学都是根据它们被当代所规定的关于过去的图景来计算未来。历史学是对未来的不断摧毁，是对那种与命运之到达的历史性关联的不断摧毁。注196在今天，历史主义不仅没有被克服，而且它正在进入它的扩张和稳固阶段。通过无线广播和已然落伍跛行的报刊对世界舆论的技术组织化，乃是历史主义的真正统治形式。


  然而，我们竟还能以不同于历史学方式的别的方式，来表现和描述一个世界时代的早先吗？也许对我们来说，历史学依然是回想历史的一个必要手段。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本身能够在历史范围内构成那种在严格意义上充分的与历史的关联（Bezug zur Geschichte）。


  决定着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古代，乃属于傍晚之疆域注197的早期的早先。但如果这个早先的东西超出了一切晚近的东西，甚至根本上最早先的东西竟最远地超过了最晚近的东西，则情形又如何呢？那样的话，命运之早先的往昔（Einst）就会作为往昔而走向终极（ἔσχατον），亦即走向与迄今一直被掩蔽了的存在之命运的分离。存在者之存在聚集自身（λέγεσθαι，λόγος）注198入于存在之命运的终极之中。以往的存在之本质注199一直湮没于它依然被掩蔽了的真理注200之中。存在之历史聚集自身入于这种分离。入于这种分离的聚集，作为对以往存在之本质的极端情形（ἔσχατον）的聚集（λόγος），乃是存在之末世论（die Eschatologie des Seins）。存在本身作为命运性的存在，本来就是末世论的。


  但我们并不把“存在之末世论”这个称号中的“末世论”一词理解为一门神学或者哲学学科的名称。我们是在相当的意义上来思考存在之末世论的，亦即，我们是在存在历史性地思考精神现象学这一意义上，来思考存在之末世论的。精神现象学本身构成存在之末世论的一个阶段，因为作为无条件的求意志之意志的绝对主体性，存在聚集自身入于它以往的、为形而上学所烙印的本质的终极之中。


  如果我们从存在之末世论方面来思考，那么有朝一日，我们就不得不在未来的将来之物（das Einstige）中期待早先的将来之物，并且在眼下必须学会，由之而来思考这种将来之物。


  如果我们一旦能够倾听这个箴言，那么，它就不再作为一个在历史学意义上早已过去了的意见向我们说话了。这样，它也就不能把我们引诱到一个徒劳无功的意图中去，该意图就是：要在历史学上亦即在语文学—心理学上清算出，在从前米利都地方的一个名叫阿那克西曼德的人那里，作为他的世界观而实际地存在过的东西是什么。但假如我们一旦倾听到这个箴言之所说，那么，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力图去翻译此箴言呢？我们如何通达这个箴言之所说，以使我们的翻译免去任意之虞？


  我们系缚于箴言的语言。我们系缚于我们自己的母语。就此两者而言，我们根本上乃是系缚于语言和对语言之本质的经验。较之于一切语文学和历史学事实的尺度——这些事实惟有从此尺度中才获得了它们的事实性——，后面这种来自语言方面的约束力范围更广、更为严格，但也更不显著。只消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这种约束力，那么，任何一种对箴言的翻译就都必然表现为纯粹的任意独断。不过，即便当我们系缚于箴言之所说时，不仅翻译，而且这种系缚，也仍旧保持着强行占有的印象。仿佛我们这里要倾听和道说的东西，是必然要忍受暴力的。


  思想之箴言惟有在思想与箴言之所说的对话中才能得到翻译。而思想乃是作诗，注201而且，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想中，语言才首先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思想道说着存在之真理的口授。注202思想乃是原始的dictare［口授］。注203思想是原诗（Urdichtung）；它先于一切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因为艺术是在语言之领域内进入作品的。无论是在这一宽广的意义上，还是在诗歌的狭窄意义上，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思想的诗性本质（Das dichtende Wesen des Denkens）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由于它运思着作诗，因而那种想让思想的最古老之箴言道说出来的翻译，必然表现为暴力性的。


  我们试图来翻译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这就要求我们把一个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翻译到我们的德语中去。为此，我们的思想在翻译之前就必需转渡到那个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那里。注204运思着转渡到那在箴言中达乎其语言的东西那里，这乃是跳越一个鸿沟。此鸿沟绝不仅仅是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年代学—历史学的距离。此鸿沟更宽更深。首先是因为我们濒临其边缘而立，此鸿沟才如此难以跳越。我们是如此紧临此鸿沟，以至于我们得不到足够的助跑来做此种间距的跳越；我们因此容易做太短的跳越——如果在缺乏一个充分坚固的基地的情况下竟还允许起跳的话。


  什么东西在此箴言中达乎语言呢？这个问题还是模棱两可的，因而是不确切的。它可能问的是箴言对之有所道说的那个东西。它也可能意指这个箴言所道说出来的东西本身。


  在字面上作严格的翻译，这个箴言就是：


  


  
    Aus welchem aber das Entstehen ist den Dingen, auch das Entgehen zu diesem entsteht nach dem Notwendigen；sie geben nämlich Recht und Buße einander für die Ungerechtigkeit nach der Zeit Anordnung.


    但万物的产生由它而来，又根据必然性复归于它的毁灭；因为它们根据时间程序为不正义而赋予正义并且相互惩罚。

  


  根据流行之见，这句话说的是万物的产生和消失。它描绘了这个过程的特性。产生和消失返归于它们所从出的地方。万物生生灭灭。万物生生灭灭之际，在自然的保持不变的财政收支中，显示出一种交换经济方式。当然，建造和毁灭过程的交换只是大体上被确定为自然事件的普遍特征。因此，还没有根据万物的确定的质量关系，在其运动方式上精确地把万物的变化表象出来，更没有某个运动规律的相应公式。这种在后世的进步时代所做的评价是足够宽容的，目的是为了不对这一原初的自然研究加以指摘。人们甚至顺理成章地发现，一种刚刚开始的自然考察就是根据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事件来描述万物过程。因此之故，阿那克西曼德这句话才谈到万物中的正义和不正义、惩罚和补偿、赔偿和清还。道德的和法律的概念掺和到关于自然的图景之中。所以，泰奥弗拉斯托就已经批评了阿那克西曼德，指出后者是ποιητικωτέροις οὕτως ὀνόμσιν αὐτὰ λέγων，亦即认为，后者是用十分诗意的名称来道说他所探讨的事情的。泰奥弗拉斯托指的是δίκη［正义］、τίσις［补偿］、ἀδικία［不正义］和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惩罚］等词语。


  现在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箴言所道说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确定，这个箴言对它所道说的东西说了些什么。



  从语法上看，这个箴言由两个句子组成。第一句开头说：ἐξ ὧν δὲ ἡ γένεσις ἐστι τοῖς οὖσι……。此句谈的是ὄντα；在字面上翻译，τὰ ὄντα的意思是“存在者”（das Seiende）。这个中性名词的复数是τὰ πολλά，即，存在者之多样性意义上的“多”。但τὰ ὄντα并非意指一种任意的或无界限的多样性，而是指τὰ πάντα，即存在者之总体。故τὰ ὄντα［存在者］意味着多样性存在者整体。第二句的开头说：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这个αὐτὰ［它们］又承接第一句中的τοῖς οὖσι。


  这个箴言谈论多样性存在者整体。但是，存在者不仅包括物。而且物也不只是自然物。人、人所制造的物、受人的所作所为影响而致的状态和事态，也属于存在者。魔鬼的和神性的物也是存在者。所有这些东西不仅也是存在者，而且比纯粹之物更具有存在者特性。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的假设认为，τὰ ὄντα［存在者］是φύσει ὄντα，即狭义的自然物。这个假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假设对我们的翻译来讲是失效了。但即便用“万物”（die Dinge）来翻译τὰ ὄντα［存在者］，也还没有切中在这个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事情。


  然而，如果这个认为箴言所做的乃是对自然物的陈述的假设失效了，那么，以下断言的全部基础也就崩塌了，这个断言主张：必须严格地按照自然科学方式表象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得到说明。这个假设认为箴言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知识，即关于被界定了的自然领域的科学知识。而随着这个假设的废除，则以下假定也就失效了，此假定相信：在那个时代，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事情是根据伦理学和法学等专门学科而得到思考的。对这样一些界限的否定绝不是要主张，早期的人们是不知道法和道德的。但如果说这种在专业（诸如物理学、伦理学、法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视界中为我们所习见的主张在此不具有任何位置，那么，在没有专业界限的地方，也就不存在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不存在从这个领域到那个领域的不当的观念移植的可能性。而在没有出现专业界限之处，也并非必然地只有无界限的不确定的东西和变动不居的东西横行称霸。也许正好相反，那纯粹地被思考的事情的本己构造，由于摆脱了任何专门化，倒是能够达乎语言了。


  δίκη［正义］、ἀδικία［不正义］和τίσις［补偿］等，这些词语一概没有任何专业上界定的含义，而是具有宽广的含义的。“宽广”在此并不意味着：被扩大了的、被弄平了的、变稀薄了的；而是意指：范围广的、丰富的、隐含着先行被思考的东西。恰恰因此之故，这几个词语才适合于把在其统一体之本质中的多样性整体形诸语言而表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点，无疑地，思想必须完全据其本身去觉知（vernehmen）多样性之统一整体及其独有的特性。



  这种让多样性存在者一体地进入本质洞察之中的方式，可以是一切其他的方式，惟独不是那种原始蒙昧的和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表象方式（anthropomorphes Vorstellen）。



  为了我们竟能在所有翻译之前转渡到在此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东西那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抛弃所有不当的先入之见：其一是认为此箴言关乎自然哲学；其次是相信在此箴言中不切实际地掺杂了道德因素和法律因素；再者是认定在此箴言中有那种从自然、道德、法律等特殊领域而来的高度专门化的观念在起作用；最后是坚信在其中还有一种原始蒙昧的体验起着支配作用，此种体验不加批判地、以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所以它乞灵于诗意的表达——以上种种，皆为不当的先入之见也。



  不过，只消我们没有在聆听之际得以进入那在这个箴言中达乎语言的东西中，那么，甚至这种对我们前面专门考虑过的那些不当假设的抛弃，也还是不够的。惟出于这样一种倾听，与早期希腊思想的对话才能如愿以偿。这种对话（Zwiesprache）之会话（Gespräch）谈论同一东西，而且是出于与同一东西的归属性来说话的，这一点，乃是对话的属性。据其原文来看，这个箴言谈论ὄντα存在者］。它道出了存在者所包含的东西和存在者之所是的情形。通过道出存在者之存在，这个箴言谈论了存在者。存在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达乎语言。



  在西方哲学之完成的极点处，有这样一句话： “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权力意志”。尼采在他的一个题为《要点重述》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根据手稿的风格特性，我们必须把这个笔记的写作年份定在1885年左右，当时，尼采已经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在计划他的系统的形而上学代表作。尼采在此所思的“存在”，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乃是一种持续方式，权力意志本身即在其中意愿自身，并保证它自己的在场为生成之存在（das Sein des Werdens）。在形而上学之完成的极端处，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如是达乎言辞。


  早期西方思想的早期箴言和晚期西方思想的晚期箴言都表达了同一者（das Selbe），但它们并非道说相同者（das Gleiche）。然而，哪儿能够根据不相同的东西来谈论同一者，那么在那里，晚期与早期的一种运思的对话的基本前提就已经由本身来满足了。


  或者，这只是看来如此而已吗？在这一假象后面，隐藏着一道在我们的思想的语言与希腊哲学的语言之间的鸿沟吗？无论如何，只要τὰ ὄντα意味着“存在者”，而εἶναι无非是指“存在”，我们就能够越过任何鸿沟；尽管有时代的种种差异，我们仍与早期思想家一道在同一者之领域中。这个同一者保证我们，用“存在者”（das Seiende）和“存在”（sein）来翻译τὰ ὄντα和εἶναι。或者，为了表明这一翻译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我们才必须摆出希腊哲学家的详尽文本吗？所有对希腊哲学的解释都已经建基于这一翻译之上。每一部词典都为我们给出了有关这几个词的最为丰富的信息：εἶναι意指“存在”（Sein），ἔστιν意指“是”（ist），ὄν意指“存在着”（seiend），τὰ ὄντα意指“存在者”（das Seiende）。注205


  实际情形如此。我们也无意去怀疑这一点。我们不想问，用“存在着”（seiend）来翻译ὄν，用“存在”（sein）来翻译εἶναι是否正确。我们只是要问，在这一正确的翻译中，我们是否也正确地思想了。我们只是要问，在这一最常见的翻译中，究竟是否还有某种东西已经被思考了。


  让我们做一番检验。让我们检验一下自己和他人。于是即可表明：在这一正确的翻译中，一切都还在漂浮不定的和不准确的含义中纠缠着。于是即可显明：常见的翻译往往带有匆忙的粗略性，而这种粗略性根本上不能被视为一种缺陷，它甚至也没有妨碍学术探究和描述。或许人们花了大力气，去挖掘希腊人在诸如θεός［神］、ψυχή［灵魂］、ζωή［生命］、τύχη［天命］、χάρις［恩典］、λόγος［逻各斯］、φύσις［自然］和ἰδέα［相］、τέχνη［技术］和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等词语中真正表达出来的东西。然而，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只要此种努力以及类似的努力没有充分澄清这一所有领域的领域，即，没有充分揭示出在其希腊本质中的ὄν［存在着、存在者］和εἶναι［存在、是］，那么，它们就难免落入空洞和漫无边际之中。但我们所说的作为领域的εἶναι［存在、是］，全然也不是按γένος［种类］和κοινόν［共性］的逻辑说明方式表象出来的普遍性和大全者意义上的领域。这种以表象性概念方式来进行的总括（即concipere），自始就被当作存在本身之思想的惟一可能的方式；甚至当人们遁入概念辩证法或神秘象征的非概念性之中时，上面这种方式也还是为人们所承认的。尤其是，人们完全遗忘了，概念的霸权和把思想解释为一种概念性把握（Begreifen）的做法，已经而且仅仅建基于未曾被经验的、因而未曾被思的ὄν［存在着、存在者］和εἶναι［存在、是］的本质之上。


  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词语ὄν和εἶναι释为存在者和存在，就是以我们母语中相当的、但未经思的词语的意思来解释这两个希腊词语。准确地看来，我们甚至也不是用一种含义来解释这些希腊词语。我们直截了当地根据一种粗略的认识接受了这些词语，而此种粗略的认识已经把它自己的语言所具有的通常的解悟性赋予这些词语了。除了一种仓促意见的自命不凡的疏忽之外，我们没有把什么东西加给这些希腊词语。此种仓促意见往往会陷于窘境，举例说来，当我们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读到εἶναι和ἔστιν，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读到ἦν和ἔσται时，注206就会有此窘境。


  但是，如果说τὰ ὄντα［存在者］，ὄν［存在着］和εἶναι［存在、是］是思想的基本词语，并且不只是某一种任意的思想的基本词语，而是作为整个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语而在语言中发声的，那么，情形又如何呢？果如其然，则一种对翻译上的语言用法的考查就揭示了下述实情：


  
我们本身在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词语“存在着”（seiend）和“存在”（sein）中所思考的东西，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我们一向所持的意见是否切中了希腊人在ὄν和εἶναι两个词语中谈论的东西，这也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究竟ὄν和εἶναι在希腊思想中道说什么，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也不能做出考查，看看我们的思想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于希腊人的思想。

  


  这些简单的关系完全是令人迷惘的、未经思考的。而在这些关系之内和在这些关系之上，漂荡、蔓延着一种漫无边际的关于存在的闲谈（Seinsgerede）。此种闲谈与那种把ὄν和εἶναι翻译为“存在着”和“存在”的做法的形式上的正确性相联盟，持续不断地隐瞒了上述纷乱不清的情况。不过，在这种纷乱不清中迷路的不只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在这种纷乱不清中着了魔的，乃是几千年来从希腊哲学流传下来的观念和表达。这种纷乱的原因既不在于语文学的纯粹疏忽，也不在于历史学研究的不足。这种纷乱来自那种关系之深渊（Abgrund）——存在注207已经具有了西方人的本质而使之入于此深渊中。所以，我们通过某种定义而赋予词语ὄν和εἶναι（即“存在着”和“存在”）以一个更准确的含义，是不能消除这种纷乱的。恰恰相反，不懈地关注这种纷乱，并以其顽强的力量去促成一种解决——这样的尝试有朝一日会成为一种诱因，唤起另一种存在之天命（Geschick des Seins）。为着此种诱发所作的准备已然十分急迫，为的是在那种依然持续着的纷乱之范围内推动一种与早期思想的对话。


  如果说我们是如此执着地坚持要以希腊方式思希腊思想，那么，我们这样做绝不是要在某些方面更适恰地塑造出作为一个消失了的人群的希腊人整体的历史画像。我们寻求希腊的东西（das Griechische），既不是为希腊人的缘故，也不是为了完善科学，甚至也不只是为了达到一种更为清晰的对话；相反，我们惟独着眼于此种对话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从自身而来达乎语言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同一者（das Selbe），它命运性地以不同方式关涉到希腊人和我们自己。正是它把思想的早先（die Frühe）带入西方的命运之中。注208依照这种命运，希腊人才成为历史性意义上的希腊人。注209


  以我们的讲法，“希腊的”并不是指一个民族的或者国家的特性，也绝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和人类学的特性。“希腊的”乃是命运之早先，存在本身注210作为此种命运在存在者中自行显明，并且要求着注211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历史性地展开为命运性的东西，被保存于“存在”中，被“存在”释放出来，但绝不与存在分离开来。


  希腊、基督教、现代、全球和上述意义上的西方——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是根据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来加以思考的；作为在Λήθη［遮蔽］中的'Αλήθεια［无蔽］，存在更容易遮蔽这一基本特征，而不是揭示这一基本特征。但这一对它的本质和本质来源的遮蔽乃是存在原初的自行澄明的特征，虽然这样一来，思想恰恰并不追随存在。存在者本身并没有进入这种存在之光中。存在者的无蔽，即那种被允诺给存在者的光亮，晦蔽着存在之光（Licht des Seins）。


  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入于存在者之中。


  如此这般，存在在有所澄明之际以迷途（die Irre）来迷惑存在者。存在者已经发生出来进入迷途之中；在此迷途中，存在者簇拥着存在，使存在走投无路，并从而创建着迷误之领地（这是在侯爵领地或诗人领地意义上说的）。注212迷误乃是历史的本质空间。在迷误中，历史性的本质因素迷失于类似于存在的东西（Seinesgleichen）当中。因此之故，那种历史性地出现的东西就必然被曲解。贯穿这种曲解，命运等待着从它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命运把它所关涉的东西带入命运性和非命运性的东西（das Geschickliche und Ungeschickliche）的可能性中。命运着力于命运。注213人之看错自身，相应于存在之澄明的自身遮蔽。


  倘若没有迷途，也就不会有任何命运与命运的关系了，也就不会有历史了。年代学的距离和因果的排列虽然属于历史学，却并不是历史。注214如若我们历史性地存在，那么，我们既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大距离中，也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小距离中。我们倒是存在于对希腊的东西的迷误中。


  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入于存在者之中。


  如此这般地，存在便随其真理而抑制自身。这种自行抑制乃是存在之解蔽的早期方式。自行抑制的早期标志乃是'Α-λήθεια［无蔽］。由于它带来存在者之非遮蔽状态（Un-Verborgenheit），它才引发存在之遮蔽状态。而遮蔽却保持在自行抑制之拒绝（Verweigern）的特性中。


  我们可以把这种随其本质之真理的澄明着的自行抑制称为存在之ἐποχή［悬搁］。这个词是从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语言用法中借来的；但它在此却不同于胡塞尔的用法，并不是指在对象化过程中对设定的意识行为的中止方法。存在之悬搁（Epoche）属于存在本身。这里，我们是根据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经验来思这种悬搁的。


  真正的世界历史在存在之命运中。存在之命运的时代本质来自存在之悬搁。注215每每当存在在其命运中自行抑制之际，世界便突兀而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世界历史的任何悬搁都是迷途之悬搁。存在之时代本质归属于存在之被遮蔽了的时间特性，并且标志着在存在中被思考的“时间”之本质。注216人们一向在“时间”这个名称中表象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幻时间的空洞，而这种虚幻时间乃是从被看作对象的存在者那里获得的。


  然而，对我们来说，此之在（Da-sein）的绽出特性乃是首先可得经验的与存在之时代特性的应合。存在之时代本质（das epochale Wesen）居有着此之在的绽出本质（das ekstatische Wesen）。人的绽出之实存（Ek-sistenz）忍受着绽出因素（das Ekstatische），因而保持着存在的时代因素；而存在之本质包含着这个“此”（Da），注217从而包含着此之在。注218


  从时代上思考，存在之悬搁的开端就蕴含在我们所谓的希腊因素中。这一本身要在时代上思考的开端，乃是在存在中由存在而来的命运的早先。


  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关于过去所想象和描绘的一切，而倒是我们思念命运性的东西的方式。要是没有思想，我们竟能有这种思念吗？而要是出现了思想，我们就会放弃一种目光短浅的意见的诸种要求，并且向命运之要求开放我们自己。那么，在阿那克西曼德的早期箴言中，有这种命运的要求在说话吗？


  命运之要求是否向着我们的本质说话，对此我们没有把握。依然大可追问的是，存在之闪耀（Blick）——这也就是说，存在之闪电（Blitz）（赫拉克利特，残篇第64）——是否进入我们与存在之真理的关联中；或者，是否只还有一场早就消退了的雷雨的微弱闪光，把它的暗淡光亮带入我们关于曾在者（das Gewesene）的知识之中。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向我们谈论了在其存在中的ὄντα［存在者］吗？我们领悟到它之所说，即存在者之εἶναι［存在、是］了吗？竟还有一线光亮穿透迷途之纷乱，告诉我们ὄντα［存在者］和εἶναι［存在、是］在希腊文中所道说的东西吗？惟有在这道光亮的明亮中，我们还能转渡到箴言之所说那里，从而得以在一种思想对话中翻译这个箴言。也许，贯穿于词语ὄντα和εἶναι（即“存在者”和“存在”）的用法中的纷乱，很少是因为语言不能把一切充分道说出来，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清晰地思考事情。莱辛曾说过：“语言能够表达我们清晰地思考的一切。”所以，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去留心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个时机将允许我们清晰地去思考箴言所表达的事情。


  我们想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那里去发现我们所寻求的时机。而在此情形中，我们总还缺乏翻译的道路所要求的那种细心。


  因为一方面，在解释箴言之前，而且并非首先凭借于箴言，我们必须转渡（über-setzen）到箴言之所说由之得以达乎语言的那个东西上去，即，转渡到τὰ ὄντα［存在者］上去。这个词指的是箴言之所云，而不只是指箴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箴言之所云在它的表达之前就已经是希腊语言在其日常低级和高级的用法中所说出的东西了。因此，我们必须事先在箴言之外寻找让我们往那里转渡的时机，以便借机去经验，τὰ ὄντα［存在者］在希腊思想中所道说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还完全没有界定箴言的原文，所以我们也不得不首先停留在箴言之外。最终（在事情本身看，此最终也即首先），这种划界受制于一种知识，即，关于那种区别于后期的流行观念的、在早期诉诸语言的原文中被思的和可思的东西的知识。


  上面所引用和翻译的文本取自辛普里丘的《物理学》注释，通常被当作是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然而，这部注释并没有十分清晰地引证此箴言，还不足以可靠地确定，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即使在今天，希腊语的出色行家们所接受的箴言文本也还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个样子。


  不过，早就有一位功勋卓著的希腊哲学著名专家约翰·布纳特，这位牛津柏拉图版本的编纂者，在他的《希腊哲学的开端》一书中提出了异议，怀疑这个来自辛普里丘的引文的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开头。与第尔斯的意见相左，布纳特写道（参看上书，第2版，1908年，德译本1913年，第43页，注4）：“第尔斯……使实际引文从ἐξ ὧν δὲ ἡ γένεσις……等词语开始。这种做法是违背把引文与文本交织在一起的希腊语用法的。一位希腊文作家直接从直接引文开始，这是十分罕见的。此外，更为可靠的是，我们不要把γένεσις［产生］和φθορά［消灭］这两个柏拉图专用的术语归到阿那克西曼德名下。”


  根据这一怀疑，布纳特断定，阿那克西曼德的话仅从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开始。布纳特关于希腊语引文所说的一般性意见，支持了他对这些词语前面的词语的删除。相反，他对γένεσις［产生］和φθορά［消灭］这两个词语的术语用法的怀疑在此却是不可靠的。认为γένεσις［产生］和φθορά［消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固定的概念词语，进而成了学院词语，这样一种看法是切合实际的。但另一方面，γένεσις［产生］和φθορά［消灭］乃是荷马就已经知道了的古老词语。阿那克西曼德必定没有把它们当作概念词语来使用。他根本还不能这样来使用这两个词语，因为概念语言对他说来必然还是格格不入的东西。因为，概念语言只有基于对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的解释才是可能的；从此以后，这种概念语言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根据结构和声调来看，在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之前的整个句子与其说是上古的，还远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在一般采用的文本的结尾κατὰ τὴν τοῦ χρόνου τάξιν上，也显示出同样的后期特色。谁同意删去布纳特所怀疑的那段文字，他也就不能坚持通常所采用的结尾一段。这样一来，阿那克西曼德的原话就只剩如下的文字了：


  
    …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 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ίκην καὶ 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 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根据必然性；因为它们为其不正义而相互惩罚和相互补偿。

  


  这些话也足以成为一种凭据，让泰奥弗拉斯托看到阿那克西曼德是以诗意十足的方式说话的。几年前，我又一次认真思考了整个在我的一些讲座中经常要论及的问题；自那以后，我倾向于仅仅把上面这些文字当作直接的、真正的阿那克西曼德的文字；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前面的文本排除掉，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的严格性和道说力量，把它确定为阿那克西曼德之思想的间接证据。这就要求我们，恰恰要像希腊的思考方式那样去理解γένεσις［产生］和φθορά［消灭］这些词语，不管它们是前概念性的词语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词语。


  据此，γένεσις就绝不意味着现代人所设想的发展意义上的发生（das Genetische）；φθορά并非意指发展的对立现象，并非意指例如退化、萎缩和凋谢等。相反，我们必须根据φύσις［涌现、自然］，并且在φύσις［涌现、自然］范围内，来思考γένεσις和φθορά，把它们思为自行澄明着的涌现和消隐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用产生（Entstehen）来翻译γένεσις；但在这里，我们同时必须把产生思为逃脱（Ent-gehen），它使任何产生者逃脱遮蔽者并使其处于无蔽者中而出现（hervor-gehen）。或许我们可以用消失（Vergehen）来翻译φθορά；但我们同时必须把消失思为行进（Gehen），它从无蔽者那里重又产生（ent-stehen），入于遮蔽者而离去和脱离。


  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谈论了γένεσις和φθορά。他是不是以流传下来的句子的形式来谈论的，此点尚可质疑，虽然诸如γένεσις ἔστιν（我想如是读解之）和φθορά γίνεται——即“产生是”和“消失产生”注219——这样的矛盾的句子结构又是为一种古老语言而说话的。γένεσις是入于无蔽者之中而出现和到达。φθορά意味着：作为从无蔽者而来的已经到达者入于遮蔽者而离开和脱离。 “入于……的出现”（Das Hervor in...）和“去向……的离开”（Hinweg...zu）在遮蔽者和无蔽者之间的无蔽状态中成其本质。它们关涉到已经到达者的到达和离去。


  阿那克西曼德必定就γένεσις和φθορά所命名的东西谈论了一些什么。至于他是否同时专门命名了τὰ ὄντα［存在者］，或许还是悬而未决的，尽管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否认此点。第二句中的αὐτα［它们］，从它所道出的东西的广度来看，并且根据第二句与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的反向关系来看，不外乎是指出了那种以前概念的方式被经验到的存在者整体，即：τὰ πολλά,τὰ πάντα，“存在者”。对于τὰ ὄντα［存在者］，我们总还是这样来说的，而从来没有澄清在希腊思想中ὄν［存在着］和εἶναι［存在、是］命名着什么。不过，在此期间，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更为自由的领域，得以来尝试这种澄清了。


  我们是从人们通常所采纳的箴言文本出发的。在对它所作的暂时考察中，我们已经排除了那些决定着对此箴言文本的阐释的通常假定。同时，我们已经从文本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那里，从γένεσις［产生］和φθορά［消灭］那里，获得了一个暗示。这个箴言谈论的是那种东西，它出现之际在无蔽者中到达，已经到达这里之后又脱离无蔽者而离去。


  然而，如此这般在到达（Ankunft）和离去（Abgang）中有其本质的东西，我们宁可称之为生成者和消失者，也即短暂的东西，而并不称之为存在者；因为，我们久已习惯于把存在与生成对立起来，仿佛生成乃一种无（Nichts），仿佛生成甚至并不属于长期以来仅仅被人们理解为单纯持存的存在。但是，如果生成存在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如此这般从根本上来思存在：存在不仅在某种空洞的概念性意思包含着生成，而且，存在以合乎存在的方式在本质上承担和创造着生成（γένεσις-φθορά［产生—消灭］）。


  因此之故，现在无须探讨的是，我们是否并且有何理由把生成者设想为短暂的东西；需要讨论的是，当希腊人在ὄντα［存在者］领域中把出现和离去经验为到达的基本特征时，他们思存在的何种本质。


  当希腊人道说τὰ ὄντα［存在者］之际，什么东西达乎他们的语言呢？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之外，何处还有一种护送，可以把我们转渡到那里去？由于我们所追问的这个词语及其所有变式，即ἔστιν，ἦν，ἔσται，εἶναι，注220无所不在地充斥于语言之中（而且是在一种思想把这个词语专门遴选为它的基本词语之前），因此，就有必要察觉一个时机——从它的实情、时间和范围来看，这个时机处于哲学之外，在任何方面都先行于思想之道说。


  在荷马那里，我们察觉到这个时机。通过荷马，我们拥有了一个段落，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段落，不是一个词典式地包含着词语的段落。而毋宁说，它是这样一个段落，它把ὄντα［存在者］所命名的东西诗意地表达出来。由于词汇上的一切λέξις［言语］都是以λεγόμενον［所说］之所思为前提的，因此我们放弃了一种对出处的空洞堆积，这些出处在此类情形中常常仅只表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得到过深思。借助于这一人们乐意使用的方法，人们期望通过把一个未经澄清的段落与另一个同样未经澄清的段落堆积在一起，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澄清。


  我所解释的段落在《伊利亚特》第1章的开头，第68—72行诗。假如我们借助于诗人而能让自己摆渡（über-holen）到所道说的事情的河岸那里的话，这个段落就会给我们一个时机，让我们转渡（ über-setzen）到希腊人用ὄντα［存在者］所命名的东西那里。


  对于下面的提示，我们需要作一个语言历史上的先行说明。这种先行说明并不要求去击中甚或解决眼下所面临的语言科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遇到的ὄν ［存在着］和ὄντα［存在者］这两个词语乃是概念词语。后来的名称“ontisch”（存在者状态的）和“ontologisch”（存在学的）就是据此而构成的。但是，从语言上看来，ὄν ［存在着］和ὄντα［存在者］大致是ἐὄν和ἐόντα这两个原始词语的经过某种锤炼之后的形式。只是在这些原始词语中，词里行间还回响着我们就ἔστιν［是］和εἶναι［存在、是］所道出的东西。ἐόν和ἐόντα中的ε乃是在ἔστιν——即est，esse和“ist”（是）——中的词根ἐσ的ε。反之，ὄν和ὄντα看来好像是无词根的分词词尾，似乎它们本来并且专门来指示我们在那种被后来的语法学家解释为μετοχή即动词分词（Participium）的词语形式中要思考的东西：亦即那种同时具有词语的动词含义和名词含义的词语形式。


  因此，ὄν说的是“一个存在者存在”意义上的“存在着”（seiend）；而同时，ὄν也指称一个存在着的存在者（Seiendes）。在ὄν的分词含义的分裂中，隐含着“存在着”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如此这般描述出来的东西好像是一种语法上的吹毛求疵，实际上却正是存在之谜。ὄν这个分词词语正适合于表示在形而上学中作为先验的与超验的超越者（Transzendenz）而显露出来的东西。


  上古的语言，从而也包括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始终是使用ἐόν和ἐόντα这两个词的。


  可是，ἐόν，即“存在着”（seiend），不仅是动名词ἐόντα（即“存在者”）的单数，而且不如说，ἐόν指示着绝对单数（das schlechthin Singuläre），它在其单数中惟一地是在一切数之前的惟一具有统一作用的一（das eining einende Eine）。


  我们不妨带些夸张、但也带着同样真理性的分量断言：西方的命运就系于对ἐόν一词的翻译，假如这种翻译是基于那种转渡，即，那种向在ἐόν中达乎言辞的东西的真理的转渡。注221


  荷马就这个词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史诗《伊利亚特》开头阿凯亚人兵临特洛伊城的情景。九天以来，阿波罗带来的瘟疫肆虐于希腊人的兵营中。在聚集军队时，阿喀琉斯要求先知卡尔卡斯卜测神的愤怒。


  
    ...τοῖσι δ'ἀνέστη

  


  κάλχας Θεστορίδης οἰωνόπλων ὄχ' ἄριστος


  ὅς ἤδη τά τ'ἐόντα τά τ'ἐσσόμενα πρό τ'ἐόντα


  καὶ νήεσσ' ἡγήσατ' 'Αχαιῶν ῎Ι λιον εἴσω


  ἥν διὰ μαντοσύνην,τήν οἱ πόρε Φοῖβος 'Απόλλων


  福斯的译文如下：


  
    ……重又站起

  


  卡尔卡斯，忒斯托尔之子，最远视的鸟瞰者


  他知道什么是，什么将是或者曾经是，


  曾经凭预言的灵魂，太阳神阿波罗赏给他的灵魂，


  把阿凯亚人的船队护送到特洛伊。


  荷马在让卡尔卡斯说话之前，就把他描绘成一个先知。谁属于先知行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即，ὅς ἤδη...（“他已经知道了……”）；ἤδη是完成式οἶδεν（即“他已经看到”）的过去完成式。惟当一个人已经看到之际，他才真正地看。看乃是“已经看到”。被看见的东西已经到达，并始终在他面前。一个先知总是已经看到了。因为事先已经有所看到，他才预见。他根据过去看见未来。如果诗人要把先知的看描述为“已经看到”，那么他就必须把“先知已经看到了”这回事情以过去完成时道说出来，即：ἤδη，他过去就已经看到了。先知事先看到了什么呢？显然只是那种在贯穿其视野的澄明光照之中在场的东西。这种看所看到的东西只能是在无蔽者中在场的东西。但什么东西在场呢？诗人指出一个三重的东西：既是τά τ' ἐόντα，即存在着的东西，又是τά τ' ἐσσόμενα，即将来存在的东西，又是πρό τ' ἐόντα，即过去存在过的东西。


  我们从诗人的这段话中得出的第一点乃是：τά ἐόντα［存在者］是与τά ἐσσόμενα［将来存在者］和πρὸ ἐόντα［过去存在者］相区别的。据此看来，τά ἐόντα指的是当前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当我们后人谈论“当前的”时，我们或者意指现在事物，并把它设想为某种时间内事物（lnnerzeitiges）。现在（das Jetzt）被当作时间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我们把“当前的”与对象事物联系起来。对象事物作为客观物则被联系于具有表象作用的主体。然而，当我们把“当前的”这个词用于对ἐόντα的更切近规定时，我们还是坚持从ἐόντα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当前的”，而不是相反。但ἐόντα也是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此两者乃是在场者的一种方式，也即非当前地在场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希腊人把当前在场的东西也明白地命名为τὰ παρεόντα；παρά意指“寓于……”（bei），也即伴随着进入无蔽状态之中。“当前的”（gegenwärtig）一词中的“gegen”（反对）并非意指与某个主体的对立（Gegenüber），而是指无蔽状态之敞开地带（die offene Gegend），伴随着到来的东西进入其中并在其中逗留。因此，“当前的”作为ἐόντα的特性，其意思无非是：已经到达而在无蔽状态之地带内逗留。那首先得到言说，从而得到强调言说的ἐόντα，因此特别地与προεόντα和ἐσσόμενα区别开来了；对希腊人来说，它指的是在场者——在上面已有所解释的意义上入于无蔽状态之地带内的逗留而已经到达的在场者。这种已经到达状态（Angekommenheit）乃是真正的到达（Ankunft），是真正在场的东西的在场。连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也是在场者，也即在无蔽状态之地带之外的在场者。非当前在场的东西乃是不在场者（das Ab-wesende）。作为不在场者，它本质上依然关联于当前在场者，因为它或者入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出现，或者出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离去。连不在场者也是在场者，而且作为出于无蔽状态的不在场者，它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着。即使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也是ἐόντα。因此，ἐόν就意味着：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


  从以上关于ἐόντα的解释可知，即便在希腊经验中，在场者也是有歧义的，而且必然是有歧义的。一方面，τα ἐόντα意指当前在场者，而另一方面，它也意指所有的在场者：当前的和非当前的现身事物（das Wesende）。但是，我们绝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概念性意见的习惯，把广义的在场者设想为关于一种有别于特殊在场者（即当前在场者）的在场者的普遍概念；因为事实上，它恰恰就是当前在场者和在当前在场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无蔽状态，而这种无蔽状态贯穿于作为非当前在场者的不在场者的本质。


  先知面临着在场者及其无蔽状态，此无蔽状态同时已经照亮了不在场者本身的遮蔽状态。先知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作为在场者的一切东西；καὶ［并且］，只是因此之故，νήεσσ'ἡγήσατ'，他才能把阿凯亚人的船队护送到特洛伊城前。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具有神所赋予他的 μαντοσύνη［预言的灵魂］。先知，即ὁ μάντις，乃是μαινόμενος，即疯狂者。但疯狂的本质在何处呢？疯狂者在自身之外。他已离开。我们要问：往何处而离开？从何处离开呢？从眼前现成事物的单纯涌逼那里离开，从仅仅当前在场的东西那里离开，去往不在场者那里而离开，因而同时也去往当前在场者，因为当前在场者始终只是某种在离开过程中到达的东西。先知入于以任何方式在场的东西的在场的某个区域之中，从而在自身之外。因此之故，先知能够从那种入于这个区域的“离开”过程而来，又回到正好在场的东西那里，譬如肆虐的瘟疫。先知的“离开之存在”（weg-Sein）的疯狂并不需要他狂叫一气，疯癫地翻动白眼，扭曲四肢。看的疯狂者可以与身体上的镇静的毫不显眼的安宁结伴而行。


  对于先知来说，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都被聚集和保持于一种在场中。我们德文的一个古老词语“war”意味着“庇护”（Hut）。我们在“察觉”（wahrnehmen），也即“保持”（in die Wahr nehmen）中，在“发觉”（gewahren）和“保存”（verwahren）中，还可以看出这一点。“保护”（das Wahren）必须被思为澄明着—聚集着的庇护（Bergen）。在场保护在场者——当前和非当前的在场者——入于无蔽状态中。先知是从在场者的保护（die Wahr）方面来道说的。先知乃是预言者。注222


  这里，我们是在澄明着—庇护着的聚集意义上来思考“保护”的；它本身就显露为迄今为止一直被掩蔽了的在场的基本特征，也即存在的基本特征。终有一天，我们将学会从保护方面来思我们所使用的真理一词，并且体会到，真理乃是存在之保护（Wahrnis des Seins），而作为在场的存在就归属于这种保护。作为存在之庇护（Hut des Seins），保护（Wahrnis）乃是牧人的本色；这个牧人与一种田园般的放牧和自然神秘主义毫不相干，他只能成为存在的牧人（Hirt des Seins），因为他始终乃是无（Nichts）的看守人。存在的牧人和无的看守人是同一回事。人只有在此之在（Da-sein）的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t）中才能成为此两者。


  先知就是已经看到了在场中的在场者之大全的那个人；按拉丁语来讲，就是vidit；用德语来说，就是er steht im Wissen（他处于知道之中）。“已经看到”乃是知道的本质。在“已经看到”中始终已经起作用的东西不同于视觉过程的实行。在“已经看到”中，与在场者的关系已经退回到任何一种感官和非感官的把握方式之背后。由此，“已经看到”便关联于自行澄明的在场。看并非取决于眼睛，而是取决于存在之澄明。置于存在之澄明中的迫切性（Inständigkeit）乃是人类全部感官的构造。作为“已经看到”，看的本质就是知道。这种知道保持着视野。知道始终挂念着在场。知道乃是存在之回忆（Gedächtnis des Seins）。因此之故，Μνημοσύνη［回忆］是缪斯之母。知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道乃是对存在之保护的运思着的保持。注223


  荷马的诗句把我们转渡到哪里去了？到ἐόντα那里。希腊人把存在者经验为当前的和非当前的在场者，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在场者。我们用来翻译ὄν的词语“存在着”（seiend），现在不再是麻木愚钝的了；作为对εἶναι的翻译的“存在”（sein）一词，以及εἶναι［存在、是］这个希腊词语本身，不再是被人们草率地使用的假名，也即关于某种不确定的普遍性的任意而模糊的观念的假名。


  同时也已显明，作为在场者之在场的存在本身就是真理，假定我们是把真理之本质当作澄明着—庇护着的聚集来思考的；假定我们摆脱了后起的、在今天已然不言自明的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它认为真理乃是存在者或存在的一个特性）。存在，用现在所思考的词语来说，即作为在场的εἶναι［存在、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乃是真理的一个特性；这里所说的真理当然不是作为知识的一个特征的真理，无论它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这里所说的真理也绝不是某种性质意义上的特性。进一步得到了澄清的是：τὰ ἐόντα一词两义，既指当前在场者，也指非当前在场者；从前者方面来理解，后者就是不在场者。但是，当前在场者并不像一块被切割的东西那样处于不在场者之间。如若在场者预先处于视野之中，则一切都共同现身而成其本质：甲带着乙，乙使丙运行。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在场者逗留于作为敞开地带的无蔽状态中。当前进入地带的逗留者（das Weilige）进入地带而出于遮蔽状态，并于无蔽状态中到达。但逗留着到达的是（ist）在场者，因为在场者也已经离开无蔽状态而走向遮蔽状态了。当前在场者总是逗留着。它逗留在到来和离去（Hervorkunft und Hinweggang）之中。逗留乃是从“来”（Kunft）向“去”（Gang）的过渡。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das Je-weilige）。在过渡中逗留着，在场者还在到来（Herkunft）中逗留，并且已经在去往（Hingang）中逗留。当下在场者，即当前在场者，出于不在场而现身成其本质。这一点恰恰必然是就真正在场者来说的，尽管我们通常的表象方式喜欢把真正在场者与一切不在场分划得泾渭分明。


  τὰ ἐόντα指的就是，始终逗留者的统一多样性。任何如此这般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东西，总是以其方式，向着其他每个在场者而在场。


  最后，我们从荷马这段诗中还引出一点：τὰ ἐόντα，即所谓的存在者，根本就不是指自然事物。在眼前的情形中，诗人拿ἐόντα一词指的是阿凯亚人在特洛伊城前的情景、神之愤怒、瘟疫之肆虐、丧葬之火、王侯们的束手无策，等等。在荷马的语言中，τὰ ἐόντα绝不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词语，而是一个业经思考并且在思考之际被道说出来的词语。这个词语不但不是指自然事物，而且根本上也不是指与人类表象纯然对峙的对象。人也属于ἐόντα；人是那样一个在场者，他在揭示着—领悟着并因而聚集着之际，让在场者作为一个在场者在无蔽状态中成其本质。如果说在对卡尔卡斯的诗意描绘中，在场者是在与先知的看的关系中被思考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希腊方式来思考，先知作为“已经看到”的人乃是这样一个在场者，他在一种突出的意义上归属于在场者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只不过是客体，完全依赖于先知的主体性。


  τὰ ἐόντα，当前在场者和非当前在场者，乃是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得到特别表达的东西的毫不起眼的名字。这个词语所命名的东西作为尚未被说出的东西，在思想中没有被说出，但被归于一切思想。这一词语所命名的，乃是从此以后占有着全部西方思想的东西，且不论这东西是否被说出来了。


  但是，在阿那克西曼德之后又过去了几十年，ἐόν和εἶναι（即在场）才通过巴门尼德而成为西方思想的未曾被说出的基本词语。而这个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巴门尼德从陈述命题及其系词出发对存在者作了“逻辑的”解释——这乃是今天还在四处流行的错误意见。实际上，在希腊思想中，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走得那么远，后者是根据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者看作那种对于陈述来说已经现成的东西，也即看作无所遮蔽地当下逗留的在场者。亚里士多德根本就用不着根据陈述命题的主词来说明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即实体，因为实体的本质，即希腊文的οὐσία［在场］的本质，在παρουσία［在场着］意义上已经是显然的了。不过，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不是根据命题对象的对象性来思考在场者之在场性的，而是把它思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而后者却是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actus purus［纯粹现实］之actualitas［现实性］鸿沟相隔的。


  然而，巴门尼德的ἔστιν却并非指作为命题之系词的“是”（ist）。它命名的是ἐόν，即在场者之在场。ἔστιν［是］应合于存在之纯粹要求，这种应合还在有第一οὐσία［在场］与第二οὐσία［在场］，existentia［实存］与essentia［本质］的区分之前。但在这里，ἐόν是从ἐόντα之无蔽状态的蔽而不显的丰富性方面被思考的，此丰富性乃是早期希腊人所熟稔的，他们用不着、也不必从所有方面去经验这种本质丰富性。



  从关于以先概念方式被道出的ἐόντα之ἐόν的运思经验而来，早期思想道出它的基本词语：Φύσις［涌现］和Λόγος［逻各斯］，Μοῖρα［命运］和῎Ερις［斗争］，'Αλήθεια［无蔽］和῞Εν［一］。注224惟有通过必须回溯到基本词语领域之内而得思考的῞Εν［一］，ἐόν和εἶναι才成为适合于在场者的被说出的基本词语。惟从作为῞Εν［一］的存在之命运而来，经过一系列本质的变革，现代思想才进入了实体之单子论的时期，这种单子论在精神现象学中达到了完成。


  并不是巴门尼德对存在作了逻辑的解释。恰恰相反，源出于形而上学并且同时支配了形而上学的逻辑，使得存在的隐含于早期基本词语中的本质丰富性始终被掩蔽着。这样，存在才得以上升到最空洞和最普遍的概念的不幸地位上去了。


  但是，自早期思想以来，“存在”就是指澄明着—遮蔽着的聚集意义上的在场者之在场，而Λόγος［逻各斯］就是作为这种聚集而被思考和命名的。Λόγος［逻各斯］（λέγειν，读、聚集）是从’Αλήθεια［无蔽］方面被经验的，即从解蔽着的庇护（das entbergende Beren）方面被经验的。在’Αλήθεια［无蔽］的分裂本质中隐藏着῎Ερις［斗争］和Μοῖρα［命运］的被思及的本质，而在῎Ερις［斗争］和Μοῖρα［命运］这两个名称中，Φύσις［涌现］同时也获得了命名。


  在这些从在场之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基本词语的语言范围内，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的一些词语δίκη［正义］，τίσις［补偿］和ἀδικία［不正义］等说话了。


  在这些词语中说话的存在之要求（Anspruch des Seins）规定着哲学，使哲学进入其本质中。哲学并非起源于神话。哲学只不过是从思想中产生，在思想中产生。但思想乃是存在之思想。思想并不产生——只消存在现身而成其本质，思想便存在。而思想之沉沦（Verfall）注225为科学和信仰，乃是存在的恶的注226命运。


  在存在之命运的早期，存在者即τὰ ἐόντα达乎语言。从如此这般到来的东西被抑制的丰富性来看，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把什么东西带入言辞中了呢？根据可能真实的文本，这个箴言如是说：


  
    ...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 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ίκην καί 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 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通常的译文如下：


  
    ……根据必然性；因为它们为其不正义而相互惩罚和相互补偿。

  


  这个箴言现在也还是由两个句子组成的；第一句只保留下来最后几个词。让我们着手来解说第二句。


  αὐτά［它们］与前一句子中所命名的东西有关。它所意指的只能是：τὰ ὄντα，即在场者整体，也即入于无蔽状态的当前的和非当前的在场者。至于这个在场者整体是否也明确地被冠之以ἐόντα这个词，按文本的不可靠性来看，这还是悬而未决的。αὐτά指的是一切在场者，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现身的一切在场者：诸神和人、神庙和城市、大海和国家、鹰和蛇、树和灌木、风和光、岩石和沙土、昼和夜。在场者在统一性的在场中共属一体，因为每个在场者在其逗留中与其他在场者一起逗留着而在场。这个“多”（πολλά）并非各不相干的对象的排列，仿佛在这些对象后面还有某种东西把这些对象涵括为一个整体似的。而毋宁说，在在场本身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乃是一种被遮蔽的聚集的并存逗留（Zueinander-Weilen）。因此之故，当赫拉克利特在在场中洞察到聚集着—统一着并且遮蔽着的本质之际，他把῞Εν［一］（即存在者之存在）称为Λόγος［逻各斯］。


  但是，在此之前，阿那克西曼德是如何首先经验到总是相互并存地逗留、并且进入无蔽状态而到达的在场者之全体的呢？根本上是什么普遍地贯穿着在场者？这个箴言最后一个词语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必须着手来翻译这个词。这个词指出了在场者的基本特征：ἡ ἀδικία。人们在字面上用“不正义”来翻译这个词。但这种字面的翻译就是忠实可信的吗？也就是说：所译的这个词是专注于该箴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吗？αὑτά，也即始终逗留着入于无蔽状态的在场者整体，已经在我们眼前了吗？


  何以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就在不正义之中呢？在在场者那里，什么是不正义的呢？难道在场者的正义不就是始终逗留着、持续着，从而实现它的在场吗？



  ἀ-δικία一词首先说的是：δίκη缺席不在。人们习惯于用“正义”来翻译δίκη一词。在对这个箴言的种种翻译中，甚至有用“惩罚”来译这个词的。如果我们撇开我们的法学—伦理的观念，如果我们坚持在该箴言所说的东西那里，那么，ἀδικία说的就是：它运作之处，事情不对头。这意思就是说：某物出于裂隙之外。注227但这是就何而言的呢？是就始终逗留的在场者而言的。可是在在场者中，哪里有裂隙呢？何处有哪怕仅只一条裂隙（die Fuge）呢？在场者如何能够是无裂隙的，即ἄδικον，也即是出于裂隙之外的？



  该箴言说得明白，在场者在ἀδικία中，也即是出于裂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不再在场。但它也不仅是说，在场者偶然地，抑或从它的某一特性方面，出于裂隙。该箴言说的是：在场者作为它所是的在场者出于裂隙。在场本身必然包含着裂隙连同出于裂隙的可能性。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逗留（Weile）作为进入离开（Weggang）的过渡性到达而成其本质。逗留在到来和离去之间成其本质。在这一双重的不在场之间，一切始终逗留者的在场成其本质。始终逗留者（das Je-Weilige）被嵌入这一“之间”（Zwischen）中。这一“之间”乃是裂隙，而逗留者一向循此裂隙从来源而来、向离开而去被嵌入其中了。逗留者的在场向前移动进入来源的“来”（Her），并且向前移动进入离开的“往”（Hin）之中。在场按两个方向被嵌入不在场之中。在场在这种裂隙中成其本质。在场者从到来中出现，在离去中消失；而且，就在场者逗留着而言，其产生和消失两者是同时的。逗留在裂隙中成其本质。



  然而，这样一来，始终逗留者就恰恰是在其在场的裂隙中，而绝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在非裂隙（die Un-Fuge）中，不是在ἀδικία中。但阿那克西曼德这个箴言却说它在非裂隙中。该箴言出于一种本质经验来说话，即认为ἀδικία乃是ἐόντα的基本特征。



  始终逗留者在裂隙中成为逗留着的东西，这种裂隙把在场嵌入双重的不在场之中。不过，作为在场者，始终逗留者——恰恰是它并且只有它——能够同时在其逗留之际自行持留。已经到达的东西甚至能坚持其逗留，仅仅是为了由此保持更久的在场——持存意义上的在场。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它的在场。如此这般地，它出离于其过渡性的逗留。它在坚持（Beharren）的固有意义中展开自身。它不再牵挂其他在场者。它固执于持续的持存性，仿佛这种固执就是持留。



  在逗留之裂隙中成其本质之际，在场者出自裂隙，并作为始终逗留者在非裂隙之中。一切始终逗留者都处于非裂隙中。ἀδικία属于在场者之在场，属于ἐόντα之ἐόν。于是乎，处于非裂隙之中，或许就是一切在场者的本质。所以，在思想的早期箴言中，就显露出了希腊的存在经验的悲观主义因素——即使不说是虚无主义因素的话。



  可是，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说“在场者的本质在于非裂隙”了吗？答曰：它既如是说了，又没有如是说。虽然这个箴言把非裂隙称为在场者的基本特征，但这只是为了去道说：



  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ίκην…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它们必受到惩罚”，尼采如是译之；“它们受到惩罚”，第尔斯译道，“为其不正义”。但实际上，在这个箴言中哪儿也没有谈到“受到”，同样也没有谈到“惩罚”，没有谈到某物是受到惩处的，甚或必须按照那些把报仇看作公正的人们的意见而受到报复。



  不过，根据已经被思及的始终逗留者的本质，漫不经心地道出的“物的不正义”已被澄清为逗留中的非裂隙。非裂隙就在于，始终逗留者寻求坚持于一味持存意义上的逗留。从逗留之裂隙方面来看，作为坚持的逗留乃是进入单纯持续的起立（Aufstand）。在使在场者入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逗留的在场本身中，持存过程起而立之。通过逗留的这一起立，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单纯的持存状态。于是，在场者就是在没有逗留之裂隙和反对逗留之裂隙的情况下成其本质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并没有说，始终逗留的在场者自失于非裂隙之中。这个箴言说的是，从非裂隙方面来看，始终逗留者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即给出裂隙。



  在此何谓“给出”呢？在非裂隙中成其本质的始终逗留者如何能够给出裂隙？它能给出它所没有的东西吗？如果它给出，那么，它难道恰恰不是使裂隙消失吗？始终逗留的在场者往何处、又如何给出裂隙呢？我们必须更清晰地来做追问，也即必须从事情而来进行追问。



  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如何给出它的在场的裂隙？这里所谓“给出”只能基于在场之方式中。“给出”（Geben）不仅是“使……离开而给出”（Weggeben）。更原始地，“给出”是“允许”或“添加”意义上的“给出”。这种给出把某物所固有的东西归属于另一物。归属于在场者的东西乃是那种把它嵌入到来和离开之中的逗留之裂隙。在裂隙中，始终逗留者保持其逗留。所以，它并没有力求进入单纯坚持的非裂隙中而消失。裂隙归属于始终逗留者，而始终逗留者又归属于裂隙。裂隙乃是嵌合。注228



  从作为在场的存在来看，Δ ίκη乃是嵌缝着—接合着的嵌合。’Αδικία即非裂隙就是非嵌合。注229只是，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从其全部语言力量出发对这个大写的词语作宏大的思考。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逗留，逗留着产生和消失，逗留着经受从到来向离开的过渡的裂隙。这种一向逗留着的过渡之经受乃是在场者的嵌合的持存状态。它恰恰并不固守于单纯坚持。它并不落入非裂隙之中。它使非嵌合消失。逗留于其逗留之所之际，始终逗留者让嵌合归属于它的作为在场的本质。διδόναι指的就是这种“让归属”（Gehörenlassen）。



  当下在场者之在场并不在自为的ἀδικία之中，并不在非嵌合之中，而是在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τῆς ἀδικίας之中，也即在于：在场者一向让嵌合归属。当前在场者并没有被切割开来而游移于非当前在场者之间。当前在场者之为当前的，是因为它让自身归属于非当前的在场者中：



  διδόναι…αὐτὰ δίκην…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它们，这些相同之物，（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归属。

  


  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对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经验并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虚无主义的，但也不是乐观主义的。它始终是悲剧性的。这诚然是一个骄傲自大的词语。不过，对于悲剧性的本质来说，也许当我们不是在心理学上和美学上来解释它，而只是通过思考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τῆς ἀδικίας来思索它的本质方式，即存在者之存在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即τὰ ἐόντα）在场，因为它让接合着的嵌合归属。裂隙之嵌合归属于谁，归属何处？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何时给出嵌合？以何种方式给出？这个箴言对此没有直接说明，至少就我们眼下对此箴言的词语所作的思考来看是这样。但是，如若我们注意一下尚未翻译的那些词语，那么，这个箴言似乎明白地说出了，διδόναι所指的是谁或什么：


  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ίκην καὶ 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让嵌合相互（ἀλλήλοις）归属。人们往往这样来阅读这段文字。如若人们要更清晰地来表象ἀλλήλοις，并且像第尔斯那样专门把它命名出来（而尼采甚至在译文中忽略了它），人们就要把ἀλλήλοις与δίκην和τίσιν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ἀλλήλοις与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 καὶ τίσω的直接关系在语言上并非必然的，更重要地，在实情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只有从实情出发来才能追问，ἀλλήλοις［相互］是否也直接关系到δίκην，是否它并非相反的倒是仅只关系到紧位于它前面的τίσιν。对这个问题的决断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翻译位于δίκην和τίσιν之间的καί。而后者则取决于τίσις在此所说的意思。


  人们往往用“惩处”（Buße）来翻译τίσις。所以容易把διδόναι解说为“受到”（bezahlen）。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受到惩处，它清偿这一惩处而受到惩罚（δίκη）。法庭是完备的。它并不缺乏什么，甚至也并非没有非正义——尽管无疑地，对于这种非正义，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的内容。



  诚然，τίσις可以有惩处的意思，但它必然不是惩处，因为借此并没有道出这个词的本质性的和原始性的含义。因为，τίσις乃是“重视”（Schätzen）。重视某物意味着：关注它，从而使受重视者在其所是中得到满足。重视的本质结果乃是“满足”，在善事中可以是善行，关涉到恶事时则是惩处。不过，如若我们不是已经像对待ἀδικία和δίκη那样，从 这个箴言所表达的事情本身来思考的话，那么，一种对词语的单纯解释就没有把我们带到该箴言的词语的事情那里。



  根据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αὐτά（τὰ ἐόντα），即始终逗留着在场者，处于非嵌合之中。由于它们逗留着，它们便持留着。它们固守着。因为，在从到来向离去的过渡中，它们踌躇不定地贯穿着逗留之所。它们固守着，也即它们抑制着自身。就始终逗留者逗留着固守而言，它们固守之际也倾向于在这种固守中坚持，并且甚至坚持于这种固守。它们坚持于不断的延续而没有牵挂于δίκη，即逗留之嵌合。


  但这样一来，每个逗留者也就已经对着其他逗留者展开自身。任何一个都不去关心其他逗留者的逗留着的在场。始终逗留者毫无顾忌地相互反对，任何一个都出自在逗留着的在场本身中起支配作用、并且由这种在场引起的坚持之渴望。因此之故，始终逗留者并不消解于单纯的毫无顾忌。这种毫无顾忌本身把始终逗留者趋迫到坚持之中，以至于它们还是作为在场者在场。在场者整体并没有消解于一味无顾忌地个别化的东西中，并没有消散于非持存之物中。相反地，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在此如是说：



  διδόναι…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


  它们，即始终逗留者，让一方归属于另一方：即相互顾视。我们用“顾视”（Rücksicht）来翻译τίσις，或许更好地切中了关注和重视的本质性含义。这种翻译是从事情出发的，也即是从始终逗留者的在场出发来思考的。但“顾视”这个词对我们来说过于直露地指示着人类的特性，而τίσις则是中性的，因为更为本质性地，它是就一切在场者来说的：αὐτὰ（τὰ ἐόντα）。我们的“顾视”一词不仅缺乏必要的广度，而且首先是没有分量的，难以在该箴言范围内作为τίσις的对译词而与作为嵌合的δίκη相吻合。


  这里，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个古老的词语，十分典型地，我们今人又仅仅识得其否定性形态，实际上只是在贬义形式中识得这个词，就像“非嵌合”一词一样。在我们的习惯上，“非嵌合”（Unfug）一词充其量仅只是表示一种无礼的和低级的行为，以粗俗的方式做出的事情。


  与此类似地，我们在使用ruchlos一词时也把其意思理解为“堕落的”和“可鄙的”，即：无顾虑（ohne Ruch）。我们根本不再知道，Ruch的含义是什么。在中古高地德语中，“ruoche”一词指的是谨慎、忧虑。忧虑就是牵挂于某物如何保持在其本质中。从始终逗留者出发并且联系于在场来看，这一牵挂就是τίσις，亦即牵系（Ruch）。注230我们的“geruhen”一词归属于牵系（Ruch），而与宁静（Ruhe）毫无干系；geruhen意味着：重视某物，同意某物而允许某物成其本身。我们对“顾视” 一词所作的说明——即认为此词指的是人类关系——也适合于ruoche。但是，我们要利用词语的已经失落了的含义，重新把它纳入一种本质性的幅度之中，并且相应于作为嵌合的δίκη，来谈论作为牵系的τίσις。


  因为始终逗留者并没有完全消散于向单纯坚持的持续而展开这样一个过程的无限制执拗中，从而得以在相同的渴望中出于当前在场者而相互排挤，它们就让嵌合归属，即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



  就始终逗留者给出嵌合而言，它们因此也就已经一体地，在相互关系中，向来让一种牵系（Ruch）归属于另一种，διδόναι…καὶ τίσις ἀλλήλοις。惟当我们预先已经把τὰ ἐόντα思为在场者，并且把在场者思为始终逗留 者之整体之际，我们才得以思及ἀλλήλοις［相互］在这个箴言中所指说的东西，即：在无蔽状态之敞开地带范围内每一个逗留者去向另一个逗留者而在场。只要我们没有思τὰ ἐόντα，那么，ἀλλήλοις［相互］就始终是一个表示在模糊的多样性范围内某种不确定的交互关系的名称。我们越是严格地在ἀλλήλοις［相互］中思考始终逗留者的多样性，ἀλλήλοις与τίσις的必然关系就越是显明。这种关系越是显明地凸现出来，我们就越加清晰地认识到，διδόναι…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即一方给予另一方以牵系，根本上乃是作为在场者的始终逗留者的逗留方式，也就是 διδόναι δίκην，给出嵌合的方式。在δίκην与τίσιν之间的καί［和、与］，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只具有连接作用的“与”（und）。它意指一个本质性的过程。如果在场者给出嵌合，那么，这个过程就发生了：在场者作为 始终逗留者相互给予牵系。非嵌合之克服根本上是通过牵系之让归属而进行的。这就是说：作为非牵系（Un-Ruch）之非嵌合的本质性过程，无牵系之物处于ἀδικία之中。



  διδόναι…αὐτὰ δίκην καὶ τίσις ἀλλήλοις 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它们让嵌合相互归属，因而（在克服）非嵌合中让牵系相互归属。注231


  


  这一让归属（Gehörenlassen），正如καί一词所说的，是一种双重的让归属，因为ἐόντα的本质得到了双重的规定。始终逗留者出于到来和离开之间的裂隙而在场。它们在一种双重的不在场的“之间”（Zwischen）中在场。始终逗留者时时依照其逗留而在场。它们作为当前在场者而在场。着眼于它们的逗留来看，它们给予牵系，而且是使一个逗留者牵系于另一个。但在场者让裂隙之嵌合归属于谁呢？


  我们眼下所解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第二句对这个问题没有作 出回答。但这个句子给予我们一个暗示；因为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词：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因为它们让归属……”。其中的γάρ，即“因为”，导出一种论证。无论如何，第二句是要解释在前面一句中说出的东西如何如其所说的那样。


  这个箴言中已经译出的第二句说的是什么？它说ἐόντα，说在场者，说作为始终逗留者的在场者被释放到无牵系的非嵌合之中，以及作为如此这般的在场者，它如何通过让嵌合归属、并且让牵系一方归属于另一方来克服非嵌合。这种让归属乃是始终逗留者持留并因而作为在场者而在场的方式。这个箴言的第二句命名着在其在场方式中的在场者。这个箴言道说在场者，道出在场者之在场。它把在场者之在场置入思想之光亮（die Helle des Gedachten）中。这第二句给出关于在场者之在场的解释。


  因此，第一句必然是命名在场本身的，而且是就在场规定着在场者本身而言来命名的；因为只有这样，并且只有在此意义上，第二句才可能反过来，在通过γάρ［因为］这个词表达出来的与第一句的逆向关系中，从在场者方面来解释在场。在与在场者的关系中，在场始终是在场者据以成其本质的那种东西。第一句命名着在场： “根据……”。第一句中只有最后三个词保留下来了：


  ...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


  人们把它译为：“根据必然性”。我们暂且不译τὸ χρεών。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已经可以从前面得到了解释的第二句、并从它与第一句的逆向关系的特性出发，对τὸ χρεών作出两种思考。其一，它命名在场者之在场；其二，如果它思考的是在场者之在场，那么，无论如何，在χρεών中已经思考了在场与在场者的关系；或者，它表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只能来自存在，只能基于存在之本质。


  在τὸ χρεών前面还加了一个κατά。注232κατά意味着：从上而下，从上而来。κατά反过来指向某种东西，从这种高处的东西而来，一个低处的东西在它下面并且作为它的后果而出现。κατά所指说的那个东西本身具有一个落差（Gefalle），它和其他东西都循此落差而在如此这般的情形中。


  但是，如果不在在场的后果和在场的落差中，那么，在何种落差和在谁的后果中在场者才能成其为在场者呢？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而逗留着。不论我们如何思考τὸ χρεών，这词语乃是表示我们前面已经思考过的ἐόντα的ἐόν的最早名称。τὸ χρεών乃是思想借以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达出来的一个最古老的名称。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们克服了无牵系的非嵌合，即克服了作为一种根本可能性（Mögen）而在逗留本身中起支配作用的ἀδικία。在场者之在场乃是这样一种克服。这种克服的实行是由于始终逗留者让嵌合归属，从而让相互牵系。嵌合归属于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有了。嵌合归属于那种东西，循着这种东西，在场才成其本质，也即克服（Venwindung）才成其本质。嵌合乃是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在这里，χρεών之本质得到了澄亮，尽管还只是一种很遥远而模糊的澄亮。如若它作为在场之本质从根本上关涉于在场者，那么，在这种关系中必然有这样一回事情，即，τὸ χρεών把嵌合接合起来，从而也把牵系接合起来。χρεών有所接合，在场者循着χρεών而让嵌合和牵系归属。χρεών使在场者获得这种接合（Verfügen），并因此赋予在场者以其到达方式，作为始终逗留者之逗留的到达方式。


  在场者通过克服非嵌合（Un-Fug）中的“非”（Un-）（即ἀδικία中的ἀ-）而在场。ἀδικία中的这个ἀπό吻合于χρεών的κατά［从……而下、根据］。在第二句中具有起承作用的γάρ［因为］拉开一条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弧线。


  到此为止，我们所尝试的只是按与之具有反向联系的箴言的第二个句子，来思考τὸ χρεών所命名的东西，而并没有追问这个词语本身。τὸ χρεών一词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最后才来解释这段箴言文字中的第一个词，是因为按实事来看，这个词乃是第一位的。在何种实事中呢？在在场者之在场的实事中。但存在之实事（Sache）注233乃是存在者之存在。注234


  这一神秘多义的第二格的语法形式注235指示着一种发生，在场者的一个出自在场的来源（Herkunft）。注236但是，凭着在场和在场者这两者的本质，这一来源的本质始终还是蔽而不显的。不但于此，而且甚至连在场和在场者的关系也始终未经思考。从早期起，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各各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从在场者方面来表象，在场就成了超出一切的在场者，从而成为至高的在场者了。只要在场得到命名，在场者就已经被表象出来了。根本上，在场本身就没有与在场者区分开来。它仅仅被看作在场者的最普遍的和至高的东西，从而被看作这样一个在场者。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区分（Unterschied），注237始终被遗忘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被遗忘状态。


  然而，这种区分的被遗忘状态绝非思想之健忘的结果。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属于由这种被遗忘状态本身所掩盖起来的存在之本质。它如此本质性地归属于存在之命运，以至于实际情形是：这种命运的早期就是作为对在场中的在场者的揭示而发端的。这就是说：存在之历史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因为存在——随其本质一道，随其与存在者的区分一道——抑制着自身。区分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惟区分双方，即在场者与在场，才自行解蔽，但并非作为（als）有区分的东西自行解蔽。相反地，就连区分的早期踪迹也被磨灭了，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显现出来，并且在一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渊源。


  存在之命运始于区分之被遗忘状态，并得以在区分中完成自身；但区分之被遗忘状态并非一种缺乏，而是一个最丰富和最广大的本有事件（Ereignis）——在其中，西方的世界历史得到了裁决。它乃是形而上学的本有事件。现在存在（ist）的事物就处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早已先行在前的命运的阴影之中。


  可是，惟当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护在存在所达到的语言中——这时，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区分才能进入一种经验之中。这样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猜度：与其说在后期的存在之词语中，倒不如说在早期的存在之词语中，区分更多地澄明了自身；但无论何时，区分都没有作为这样一种区分而被命名出来。因此，区分之澄明也并不能意味着区分显现为区分。相反地，在在场本身中倒可能显示出与在场者的关系，而且情形是：在场作为这种关系而达乎词语。


  存在的早期词语，即τὸ χρεών，命名着这样一种关系。不过，如若我们竟认为，只要我们作足够的词源学分析，来分析χρεών一词的含义，我们就能切中区分并且深入到区分之本质背后，这乃是一种自欺。也许，惟当我们把未经思考的东西——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历史地经验为有待思的东西，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最持久地思考了久已得到经验的东西，早期的词语才可能在后来的追忆（Andenken）中发声。


  人们通常把χρεών一词译为“必然性”。人们借此来意指强制性，不可逃避的必然。但当我们完全固执于这种派生的含义时，我们便误入歧途了。χρεών是从动词χράω，χράομαι中派生而来的。其中含有ἡ χείρ即手的意思；χράω意即：我处置某物，把手伸向某物，关涉某物并帮助它。所以，χράω也意味着：交到手上，交付以及交给，把某物托付给某人。但这种交给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把托付保持在手中，并且随此托付保持着被托付之物。


  因此，原始地看来，分词χρεών根本就没有指说什么强制和必然。但首要地，并且从整体上看，这个词语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一种认可和命令。


  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必须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范围内来思考这个词语，那么，此词语就只能命名在在场者之在场中的本质因素，因而只能命名那种以第二格十分模糊地暗示出来的关系。于是，τὸ χρεών就是在场之交付（das Einhändigen des Anwesens），这种交付把在场交给在场者，因而恰恰把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保持在手中，也即保护在在场之中。


  在在场本身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与在场者的关系，乃是一种惟一的关系。它完全不可与其他任何一种关系相提并论。它属于存在本身之惟一性。所以，为了命名存在之本质因素，语言必须寻找一个惟一的词语。由此惟一的词语，我们便能测度，任何一个向着存在道出的词语是如何冒险的。不过，这种冒险并非根本不可能，因为存在以最为不同的方式说话，始终都贯穿于一切语言。困难并不在于，在思想中寻找存在之词语，而倒是在于，把已经寻找到的词语纯粹地保留于本真的思想之中。


  阿那克西曼德说：τὸ χρεών。我们且冒险做一种翻译。这种翻译听来是令人诧异的，而且目前还容易引起误解：τὸ χρεών，我们译之为“用”。注238


  以此翻译，我们过高地指望这个希腊词语具有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既没有与词语本身相疏离，也没有与这个词语在此箴言中所命名的事情相违背。但这种翻译仍然是一种苛求。即使我们已经考虑到，一切在思想领域内做的翻译都脱不了是这样一种苛求，我们这种翻译也还没有失去此种特性。


  何以τὸ χρεών是“用”呢？如果我们更清晰地来思考我们语言中的这个词语，那么，这种译法的令人诧异的特性就会得到缓和。习惯上，我们把“brauchen”的意思理解为利用和在利用权限范围内的需要。利用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就成了通常的事物。被用的东西在用中（in Brauch）。但在这里，作为τὸ χρεών的对译词的“der Brauch”，并不是在这些惯用的和派生的含义中得到思考的。而毋宁说，我们是要遵循其词根含义：brauchen乃是bruchen，拉丁语叫作frui，我们德语叫作fruchten（结果实、起作用）和Frucht（果实、结果）。我们大胆地以“genießen”（享有）来译之；但nießen意味着：对一件事情感到高兴，从而使用它。只是在派生含义中，“genießen”才单纯地意指吃喝和贪食。奥古斯丁说：Quid enim est aliud quod dicimus frui, nisi praesto habere,quod diligis?［要是并非手头拥有某种特别受珍视的东西，那么，当我们说frui时又是指什么意思呢？］（《论教会品行》，载《文集》，第1卷，c.3；参看《论基督教学说》，载《文集》，第1卷，c．2—4）。这里，上述作为frui的brauchen的基本含义便被切中了。frui含有praesto habere之意； praesto，praesitum，在希腊语中叫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底］，即在无蔽领域中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也就是οὐσια［在场］，即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据此看来，“brauchen”的意思就是：让某个在场者作为在场者而在场；frui，bruchen，brauchen和Brauch就意味着：把某物交给其本己的本质，并且把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某物保持在具有保护作用的手中。


  在对τὸ χρεών的翻译中，“用”（Brauch）被思为存在本身的本质因素。bruchen，frui，现在不再只是说人的享受行为，也不是联系于无论何种存在者——哪怕它是至高的存在者，也即作为beatitudo hominis［人之极乐］的fruitio Dei［神性享有］——来说的；而毋宁说，“用”现在指的是存在本身的现身方式，即存在本身作为与在场者的关系——关涉和牵连在场者本身——而成其本质的方式：τὸ χρεών。


  “用”把在场者交到它的在场中，也即交到它的逗留中去。“用”给予在场者以其逗留的份额。逗留者每每被给予的逗留基于裂隙中，此裂隙把在双重的不在场（到达和离开）之间的在场者在过渡中接合起来。逗留之裂隙限制和界定着在场者本身。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即τὰ ἐόντα，在界限（πέρας）内成其本质。


  作为裂隙份额的给予， “用”乃是发送着的接合（das zuschickende Fügen），即：嵌合的接合作用，以及相随地，还有牵系的嵌合作用。“用”交付嵌合和牵系，其交付方式是：它先行保留着被交付者，把被交付者聚集到自身那里，并且把它作为在场者庇护入在场之中。


  但接合着嵌合、限制着在场者的“用”交出界限，所以，作为τὸ χρεών，“用”同时也是τὸ ἄπειρον，即无界限者，注239因为它是在把逗留之界限赋予给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之际成其本质的。


  根据辛普里丘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做的注释的流传文字记载，阿那克西曼德曾经说过，在场者在无界限者中有其本质来源：ἀρχὴ τῶν ὄντων τὸ ἄπειρον。无界限者乃是没有通过嵌合和牵系而接合起来的东西，不是在场者，而是：τὸ χρεών［用］。


  “用”在接合嵌合和牵系之际纵身于逗留，并赋予每个在场者以其逗留。但这样一来，在场者也就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危险之中，即，它出于逗留着的固守而僵化于单纯坚持。因此， “用”本身始终同时也是那种使在场进入非嵌合（Un-Fug）中的交付过程。 “用”嵌合这一“非”（Un-）。


  因此之故，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只能就其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归属于“用”而言才能在场。在场者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即根据“用”而在场。“用”乃是使在场者入于其时时逗留的在场之中的接合着、保持着的聚集。


  我们以“用”来翻译τὸ χρεών，这并非基于一种词源学—词汇学方面的考虑。“用”（Brauch）这个词语的选择起于一种先行的对思想的转渡（Übersetzen），这种思想试图进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命运性开端之中来思在存在之本质中的区分。在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经验中，“用”一词被强加给思想了。关于在“用”一词中真正还有待思的东西，也许τὸ χρεών指示出一条踪迹；而此踪迹很快就在存在之命运——它世界历史地展开为西方形而上学——中消匿了。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在思考在场着的在场者之际解说了τὸ χρεών［用］所命名的东西。在这个箴言中得到思考的χρεών，乃是对希腊人在Μοῖρα［命运］的名义下经验为份额之发送的那个东西的首要的和最高的运思解释。Μοῖρα［命运］涵盖了诸神和人类。Τὸ χρεών，即“用”，乃是使在场者每每进入一种在无蔽领域中的逗留的交付。


  Tὸ χρεών［用］于自身中隐含着那种澄明着—庇护着的聚集的尚未凸现出来的本质。“用”是聚集，即ὁ Λόγος［逻各斯］。根据这样来思考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本质，存在之本质被规定为统一着的一，即῞Εν。巴门尼德思了这同一个῞Εν［一］。他明确地把这个统一者的统一性思为Μοῖρα［命运］（残篇第8，第37行）。从存在之本质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Μοῖρα［命运］相应于赫拉克利特的Λόγος［逻各斯］。而在阿那克西曼德的χρεών［用］中，Μοῖρα［命运］和Λόγος［逻各斯］的本质先行得到了思考。


  追索各个思想家之间的依赖性和相互影响，这乃是思想的一种误解。每个思想家都是依赖的——都依赖于存在之劝说（Zuspruch des Sein）。这种依赖性的广度决定着思想免于令人迷惑的影响的自由。这种依赖性愈是广大，思想的自由就愈是富有，从而思想的危险也就愈强大；这个危险即是：思想错失了以往之所思，但依然——甚至也许只有这样——去思同一者。


  无疑，我们后人必须已经在追忆中预先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有所思考了，方能去追思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消除一种曲解，按照这种曲解，人们认为巴门尼德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是关于生成或变易的学说。


  然而，为了思考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我们有必要首先——但也总是一再地——实行一个简单的步骤，经由这一步骤，我们得以转渡到那个往往未被说出的词语ἐόν［在场］，ἐόντα［在场者］，εἶναι［存在、是］所道说的东西那里。这个词语说的是：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其中还隐含着：在场本身一道带来无蔽状态。无蔽状态本身就是在场。两者是同一者（das Selbe），但不是相同者（das Gleiche）。


  在场者是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和非当前地现身在场的东西。与存在之本质所固有的’Αλήθεια［无蔽］一道，Λήθη［遮蔽］也还完全未经思考，从而，“当前的”和“非当前的”，也即敞开地带之领域，也还始终未经思考。在这个敞开地带范围内，每个在场者到达，始终逗留者的相互并存的在场展开自身并限制自身。


  因为存在者乃是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的在场者，所以，入于无蔽状态而到达了的存在者能够在无蔽状态中逗留着而显现出来。显现乃是在场的本质结果，并且具有在场的特性。始终还就其在场方面来思考，惟有显现者才显示出一种外貌和外观。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先行在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意义上思考了存在的思想，才能把在场者之在场思为ἰδέα［相］。但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同时也作为入于无蔽状态而被带出来的东西而逗留。它之被带来，是因为它从自身而来涌现之际把自身带出来。它之被带来，是因为它被人类制造出来。就这两方面来看，那入于无蔽状态而到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ἔργον［作品］，希腊人思之为：一个被带出来的东西。着眼于这种根据在场状态来思考的ἔργον［作品］特性，就可以把在场者之在场经验为在被带出状态中成其本质的东西。被带出状态就是在场者之在场。存在者之存在是ἐνέργεια［实现］。


  亚里士多德思之为在场（即ἐόν）之基本特征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柏拉图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ἰδέα［相］，赫拉克利特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Λόγος［逻各斯］，巴门尼德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Μοἶρα［命运］，阿那克西曼德思之为在场之本质因素的χρεών［用］，凡此种种，命名的都是同一者。在此同一者蔽而不显的丰富性中，具有统一作用的一的统一性，即῞Εν［一］，为每一个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思考了。


  可是，很快就到了存在的一个时代，在其中，人们用actualitas［现实性］来翻译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希腊思想于是被掩埋起来了，直到我们今天，它只还以罗马的特征显现出来。actualitas［现实性］变成事实性（Wirklichkeit）。事实性变成客观性（Objektivität）。但即使客观性本身也还需要在场之特性，才能保持在其本质之中，也即保持在其对象性之中。这一在场之特性乃是在表象之再现（Repräsentation）中的“在场”（Präsenz）。在作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存在之命运中，决定性的转折就在于这种向actualitas［现实性］的过渡。


  仅仅一种翻译就可以导致这种过渡吗？诚然，也许我们要学会思索在翻译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性语言的真正的命运性遭遇乃是一个寂静的本有事件（Ereignis）。但在这种本有事件中，存在之命运在说话。西方转渡到何种语言之中？注240


  我们现在来尝试翻译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κατὰ τὸ χρεών διδόναι γὰρ αὐτὰ δίκην καὶ τίσιν ἀλλήλοις τῆς ἀδικίας.



  "…entlang dem Brauch;gehören nämlich lassen sie Fug somit auch Ruch eines dem anderen（im Verwinden）des Un-Fugs."



  “……根据用；因为它们（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相互归属。”


  我们既不能科学地证明这种翻译，我们也不可以凭无论何种权威而一味地相信这种翻译。科学的证明过于局限。相信在思想中是无任何位置的。这种翻译只能在箴言之思中得到思考。而思想乃是在思想者的历史性对话中的存在之真理的作诗。


  因此之故，只要我们仅仅以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方式来翻译这个箴言，则这个箴言就决不会有所反响。异乎寻常地，只有当我们通过思考当前世界命运的纷乱状况的原因而抛弃了我们自己对惯常之表象的要求，这时，这个箴言才能有所反响。


  人类正在贪婪地征服整个地球及其大气层，以权力方式僭取自然隐蔽的支配作用，并且使历史进程屈服于一种对于地球的统治过程的计划和安排。这样的蠢蠢欲动的人无能于径直去道说：什么是；无能于去道说：这是什么——某物存在。注241


  存在者整体乃是一种惟一的征服意志的单一对象。存在之质朴性被掩埋于一种独一无二的被遗忘状态之中了。


  何种终有一死的人能够探测这种纷乱状态的深渊呢？人们满可以对此种深渊视而不见。人们满可以设立一个又一个幻象。而此种深渊并不会消失。


  种种自然理论和历史学说都不能解除此种纷乱状态。它们倒是把一切弄得混乱不堪而使之成为不可知的东西了，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乞灵于那种笼罩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之上的纷乱的。


  那么，究竟还有救吗？当而且仅当有危险时，才有救。注242当存在本身入于其终极，并且那种从存在本身而来的被遗忘状态倒转过来时，注243才有危险。


  而如果存在于其本质中需要使用人之本质呢？如果人之本质乃基于存在之真理的思想之中，那又如何呢？


  那么，思想就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作诗。思想才把所思之早先带到有待思想的东西的近邻。






说    明


  


  
1.《艺术作品的本源》


  最初的文本系一个演讲稿，该演讲是1935年11月13日在弗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上做的；应大学学生会之邀，1936年1月在苏黎世重做。眼下这个文本包括三个分别于1936年11月17日、11月24日和12月4日在美茵法兰克福自由德国主教教堂议事会上做的演讲。“后记”的一部分是后来写的。“附录”作于1956年，在1960年收在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上首次发表。雷克拉姆版在若干处经作者稍事加工，章节安排更丰富了些。这里付印的论文文本即据雷克拉姆版。


  
2.《世界图像的时代》


  系作者在1938年6月9日做的一个演讲。当时讲的标题是《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是弗莱堡艺术科学、自然研究和医学协会举办的一个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这个系列演讲的主题为“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附录”当时就已经写好了，但报告时没有讲到。


  
3.《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本文的内容更多地是以讲授的形式，在1942—1943年举办的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4卷和第9卷）的研究班上详细讨论过，同时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两个报告阐述过。眼下的文本引用现在通行的由霍夫迈斯特编辑的《精神现象学》校勘本，即1937年列入哲学丛书（梅纳出版社）中的版本。


  
4.《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本文的主要部分于1943年在几个小圈子里重复演讲。其内容依据作者在1936年至1940年间的五个学期中在弗莱堡大学所做的尼采讲座。这些讲座的任务是根据存在之历史把尼采思想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文中的尼采著作引文依据大八开本。


  
5.《诗人何为？》


  本文是为纪念R. M.里尔克逝世二十周年（里尔克逝世于1926年12月29日）在一个极小圈子里做的演讲。有关本文的问题，可以参考恩斯特·齐恩的研究论文，载于《欧福里昂》（续辑），第37卷（1936年），第125页以下。


  
6.《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本文摘自作者1946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在文本批评方面，亦可参看迪尔梅尔：《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之残篇》，载《莱茵语文学博览》（增刊），第87卷（1938年），第376—382页。我赞同该文对阿那克西曼德文本所做的厘定，但不同意其论证。






编者后记


  


  
一


  《林中路》单行本第6版（1980年）首次采用了全集版（第5卷）的新版式，不过仍然略去了录入全集版脚注中的采自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眼下端出的单行本第7版采纳了这些作者边注，因此从现在起，单行本与全集版第5卷在文字和页码上都一致无异了。


  自单行本第6版开始， “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是根据海德格尔重新审订的、收入1960年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印刷的。与此前《林中路》的文本相比较，这个重新审订过的文本做了几处文字修改，段落划分上更显丰富了，还补上了1956年所撰的“附录”。


  由于采纳了《林中路》全集版的新版式，第6版之后的单行本也包含了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样书中所做的几处文体上的或者解说性的校正。它们只是为了修正润色而做的，因此可区别于那些针对具体段落文字的作者边注。海德格尔用校正符号对它们做了标识，这也可使它们与作者边注区别开来。根据海德格尔的指示，此类校正不应在文本中专门标示出来。


  为出版《林中路》全集版，编者径自订正了海德格尔在拼写和标点方面的几个明显失误。


  单行本第1版至第5版的页码一仍其旧，标于页边上。注244


  
二


  对于采自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在此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正文中标出的小写字母（a，b，c……）指示着在脚注中给出的边注。注245这些作者边注或者是在样书页边上发现的，或者是在夹有白纸条的样书的相关纸张上发现的。它们与编者以小写字母标出的文字的对应关系，是依据作者亲自加的指引符号，或者，如果没有这种符号的话，则是编者依据上下文的意思联系来认定的。


  就《林中路》来说，有1950年第一版的一本样书。作者在卷首空白页上书有“梅斯基尔希样书”之字样。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除此之外还有1957年的单行本第3版样书，以及1960年收入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的两本样书，其中经常使用的一本夹有一些白纸条。该文大部分作者边注也正是从后面这本样书中采录的。海德格尔生前曾特地向编者指出过它们的重要意义。


  编者是根据作者本人给出的指导方针来处理这些边注的编排工作的。这些指导方针使编者负有责任，要根据作者手写的注解材料做出一种尽可能简洁的、仅仅指向根本要义的筛选。此外，必定也有一些注释，它们虽然简短，但对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注释具有对某个文字段落做一种思想提示的特征，而这种提示适合于增进读者的理解，那它就是重要的，因而是对读者有所传达的。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要的边注有三个方面：其一，边注可能是作者在相同思索层面上对某处文字的解说；其二，我们会碰到一些自我批判的边注，它们属于一个变化了的思索层面；其三，我们会碰到一些记录，它们显示出某个稍后出现的主导词语与一个较早的思想之间的事实关联。


  这些作者边注是不可能确凿而清晰地注明日期的，这缘于它们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形成情况。除少数几个特例外，它们根本不是作为补充或者作为自成一体的小段文字而拟定出来的，而是在对往往只是个别的段落的反复阅读和查阅过程中形成的。在多数情况下，那是作者匆匆记录下来的一些突兀偶发的思想碎片。可想而知，此种阅读笔记是不会像作者精心做成的文本那样注明日期的。


  为了大致确定日期，在作者边注前面标示的样书版次年份可供定向之助。从梅斯基尔希样书中采纳的边注作于1950年至1976年间。从雷克拉姆版《艺术作品的本源》两本样书中采纳的作者边注，形成期在1960年至1976年间。


  但根本上，这个确定边注日期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仅为其自身之故把它提出来，而且由于感兴趣于它们与海德格尔在自己思想道路上所采取的不同居留位置的思想对应关系而把它提出来，这时候，这个问题才具有某种意义。谁专心地而反复地研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他也就能懂得，根据思想内容和语言用法把不同的边注与某个较早的或者较迟的路段联系起来。


  因为这些边注作为阅读笔记跨越了久长的时段，始于样书初版年份并且经常扩大到后来诸版本，所以，我们不能整个地把它们视为作者对自己的著作的总结性说法。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某个已经穿越了的居留位置的思索层面的边注，我们更不能如是看待了。但这也不能助长下面这样一种意见，即，似乎只有那些从这位哲学家的最后居留位置而来的边注才是重要的，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了前面的居留位置。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他的全部居留位置都是一体的，归属于其思想道路的统一体。之所以要寻找一个新的居留位置，并不是因为以往的居留位置已经被证实为错误的了，而是因为其思想的同一事实以变换了的方式向他显示出来了。这些路段上的每一个都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因为它提供了在惟一的存在问题之追问进程中的一个问题步骤。正如我们不想放弃一个较早的居留位置上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些来自某个较早的思索层面的边注，同样也是秉有自身的分量的。


  F·W·冯·海尔曼


  1994年9月1日于弗莱堡


  人名对照表


  Achilles　阿喀琉斯


  Aischylos　埃斯库罗斯


  Anaximander　阿那克西曼德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Bacon, Francis　弗兰西斯·培根


  Bacon，Roger　罗吉尔·培根


  Beethoven　贝多芬


  Betz M.　贝茨


  Boehlendorf　波林多夫


  Boehme，Jacob　雅各布·波墨


  Burnet,J．　伯纳特


  Descartes　笛卡尔


  Diels, H.　第尔斯


  Dilthey，W. 　狄尔泰


  Dirlmeier,Fr．　迪尔迈尔


  Dürer, A.　丢勒


  Fichte　费希特


  Galilei　伽利略


  van Gogh　凡·高


  Hegel　黑格尔


  Heidegger　海德格尔


  Heinze　海因茨


  Hellingrath　海林格拉特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Herder　赫尔德尔


  Hoffmeister　霍夫迈斯特


  Hölderlin　荷尔德林


  Homer　荷马


  Kalchas　卡尔卡斯


  Kant　康德


  Kierkegaard　克尔恺郭尔


  Jünger，Ernst　恩斯特·荣格


  Leibniz　莱布尼茨


  Lessing　莱辛


  Lotze, H.　洛采


  Lucius Baron　巴龙·卢修斯


  Meyer，C．F．　迈耶尔


  Newton　牛顿


  Nietzsche　尼采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Pascal　帕斯卡尔


  Platon　柏拉图


  Plutarch　普卢塔克


  Protagoras　普罗泰戈拉


  Rilke Clara　克拉拉·里尔克


  Rilke,R．M.　里尔克


  Schelling　谢林


  Schopenhauer　叔本华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Simplikius　辛普里丘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phokles　索福克勒斯


  Spengler　施本格勒


  Theophrast　泰奥弗拉斯托


  Thukydides　修昔底德


  Voß　福斯


  Zinn, Ernst　恩斯特·齐恩


  译  后  记


  《林中路》（Holzwege）是20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的后期代表作品之一。它在当代学术界享誉甚高，业已被视为本世纪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如其中的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原为海德格尔在1935年至1936年间所做的几次演讲，当时即激起了听众的狂热的兴趣——此事后被德国当代解释学哲学大师伽达默尔描写为“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书中其余诸篇也各有特色，均为厚重之作。若要了解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这本《林中路》是我们不可不读的。


  《林中路》，以这样的书名，听来总不像一本哲学书，而倒像一本散文集或诗歌集。的确，它不是一本“严格的”哲学著作。在此所谓 “严格的”，确切地讲，应是“通常的”，或“传统的”。人们所熟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正经面孔，在海德格尔这本《林中路》中是没有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说，这是一本“反哲学的哲学著作”。它在当代西方的（海德格尔之后的）后现代的思想中有其位置。要说严格性，《林中路》具有它自身的严格性，而它的这种严格性断不是传统“哲学”所要求的严格性，毋宁说，是“思”的严格性了。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早年以半部《存在与时间》（1927年）起家，赢得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鼎鼎大名。但《存在与时间》仅只代表着海德格尔前期的哲学思路。前期海德格尔的思路确实在“存在主义”（更确切地，应为“实存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20世纪上半叶西方 “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顶峰。这条路子的基本特征，我们可用 “极端的主观主义”或“极端的唯我论”来加以标识。海德格尔自己明言，乃是要制定一门以“人”这种“此在”（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学”（Fundamentalontologie）。以这条从“此在”到“存在”的思路，海德格尔是跳不出“时间”“地平线”的限制的，终究也跳不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的范围。


  海德格尔本人对此立即有了自觉和省察。《存在与时间》终成残篇，这绝非偶然，实出于思路的困难——此路不可通也。故而，行至30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发生了一个著名的“转向”。对于这个“转向”，海内外的学术界颇多意见，可谓众说纷纭。当然，也有人否认有此种“转向”，主张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前期和后期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中已告完成，之后并无大的进展。此种看法是有违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实情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自《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还有近半个世纪的运思经验，为世人留下了五六十卷著作（含讲座稿、手稿等）——这洋洋大观，又岂是半部《存在与时间》可以囊括的？海德格尔自己承认，从1930年代以来，他一再地尝试了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第61页）。在眼下这本书中，海德格尔也说，《存在与时间》是他的思想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其言下之意：往后的思想之路还漫长得很。


  在1930、4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海德格尔经历了政治上的磨难，一度沉沦，留下一生难洗的政治污点——纳粹政权时期，海德格尔担任了不足一年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1933年）。而这时候，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正处于激烈的自我修正中。尽管海德格尔在整个1930年代少有文字问世，但他并没有真正沉默；相反，1930年代实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最“高产”时期。大量的演讲稿、授课稿和笔记等，以其至为多样化的论题，记录了这位思想家当时所经历的多维度的、艰苦的思想“历险”。


  《林中路》一书，正是海德格尔在那个人类命运的非常时期的思想结晶。该书收集了作者在1930、40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初看起来是很难统一的。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林中路》——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


  从内容上看，本书几乎包含了趋于成熟的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所有方面。举其要者，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乃是海德格尔围绕“存在之真理”（Wahrheit des Seins）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这主要可见于本书中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两文。此两文已成为当代西方诗学（美学）领域的名篇而备受关注。而从中传达出来的海德格尔关于艺术（诗）的主张，实际上很难归诸西方传统美学或诗学的范畴了。


  在传统学术中，“美”与“真”历来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美学，后者归于知识论，两者泾渭分明。海德格尔要在“真理”之名下讨论“美”，这本身已属怪异。海德格尔所思的“真理”，明言也不是传统的“物”与“知”的“符合一致”意义上的知识学上的真理，不是知物的科学的真理。“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此境界绝非人力所为；相反地，人惟有首先进入此境界中，而后才能与物相对峙，而后才能“格物致知”，才能有知识学上的或科学的真理。此“境界”，此“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亦称之为“敞开领域”（das Offene），或“存在之澄明”（Lichtung des Seins）。海德格尔并且认为，这也正是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Αλήθεια的原意，即：作为“无蔽”的“真理”。


  “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从人方面讲，亦即人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便成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核心题目。此课题之所以落实于“艺术”或“诗”，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 “诗”乃是“存在之真理”之发生的原始性的（本源性的）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基本的、突出的方式。海德格尔1930年代以后对荷尔德林等诗人之诗作的阐释（如本书第5篇对诗人里尔克的诠解）和对艺术之本质的沉思（如本书第1篇），实际都是以海氏的“存在”之思为基石的。


  我们不难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见解明显地构成了对近代以来的以“浪漫美学”为其标识的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美学传统的反动；而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其前期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立场的一个自我修正。在海德格尔眼里，正如“真”（真理）不是主体的认知活动，“美”也绝非主体的体验，绝非“天才”的骄横跋扈的创造。因此，把海德格尔安排在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思想家队伍里，恐怕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那种认为海德格尔以“浪漫美学”反抗现代技术文明的看法，终究也难免轻薄。


  顺便指出，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更后期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书中表达出来的语言思想，即：把“诗”和“思”思为语言—道说（Sage）之发生——亦即“存在”之发生——的两个基本方式，从人方面看，也就是人之道说（人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的两个基本方式。可见，《林中路》之思贯通着海德格尔50年代重点实行的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在本书中表达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他独特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观，也即他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书中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和《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两篇，呈现着海德格尔这方面的思想。阿那克西曼德处于西方思想史的发端时期，是有文字传世的最早期的希腊思想家（尽管阿那克西曼德只传下一句话）；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顶峰。阿氏和黑氏简直就是历史的两端，足供海德格尔藉以表达出他对于西方思想和哲学历史的见解了。


  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简言之就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是“存在历史”的“第一开端”，发生了原初的存在之“思”与“诗”（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期希腊“思者”和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等早期“诗人”那里）；之后， “第一开端”隐失了，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代，也即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为特征的哲学和科学时代，此时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至黑格尔而达于“完成”（海德格尔也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今天，我们现代人处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是形而上学哲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转向”（die Kehre）的时代——“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正在萌发之中。


  在1930年代中期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出版）以及此后的其他一些专题论文中，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讨；而本书最后一篇关于“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长篇大论，可谓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海德格尔在该文中对早期希腊思想提出了他的总体看法，对“存在历史”之发生和演进也有所提示。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海德格尔在本文中实践的“思—言”（“思想—语言”）一体的思想史考察方法（所谓“词源学探究”），应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值得我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借鉴。


  与其“存在历史”观相联系，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对现代人之生存境况作了深入的思索，主要包括他的尼采阐释和对技术之本质的思考。这方面，特别可见于本书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和《世界图像的时代》两文。而书中其他各篇，也处处见证着思的“当代性”。当代的思无法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两项：其一，价值虚无，在西方，即由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其二，技术困境，即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灾难性现实。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入手，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期在这个“危险”的技术时代里寻求人类的得救之法。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他的具体的观点，我们不拟一一细表。这里只还想指出一点：后期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规定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实际就是挑明了存在学（希腊哲学精神）、神学（犹太—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三者相结合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本内涵。这应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全面的把握。海德格尔启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的诸种现象，无论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还是日益扩张的技术—工业文明及其不妙后果，我们都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存在—神—逻辑学”）这个“根本”来加以分析和透视。


  这个世界是技术的世界。这个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是神性隐失的时代。在本书第5篇文章（《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把这个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时代”标识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处身于“世界黑夜”中的人类总体正在经受着“世界历史”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恐怕谁也逃不过“存在之命运”的法则了。因此，行进在“林中路”上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西方人固然绕不过去，我们东方人也非轻易绕得过去。


  与去年出版的拙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一样，《林中路》的翻译最初也是为准备我的博士论文而做的。想当年，大约在1991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我一气做完本书的初译，密密麻麻记满了两大本笔记。当时我为之投入的热情真可谓巨大。时隔两年之后，我接着来做本书的译事，依然是困难重重。加上教务和杂事的压迫，我为校译和审订，断断续续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今终于得以交付出版，也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林中路》初版于1950年，由德国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的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版；1977年被编为海德格尔《全集》第5卷出版。本书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日文等亚洲文字）。中国学者对此书早已有所关注和论述，也做过翻译的尝试。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中译本。


  译者在翻译时主要依据1980年第6版（德文版），后又据1994年第7版审订，并参照了英译文。《林中路》各篇之英译文散见于以下各种英译海德格尔文集：《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为？》两篇，载于《诗·语言·思》（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1975）； 《世界图像的时代》和《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两篇载于《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77）；《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篇有单独成书的英文本，（Hegel’s Concept of Experience，New York，1970）；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篇，载于《早期希腊思想》（Early Greek Thinking, New York，1975）。这些英译文对我的中译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


  本书原著没有“注释”，也没有“索引”。中译本在不得已处做了一些注释，并增加了“人名对照表”，凡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均已收入此表中。


  对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语翻译，或许始终只能是一种“试译”。不可译处多。译者虽然全心全力地做了，但由于学养的浅薄，译文中必定有许多错讹和失当的地方。相信高明的读者一定会不吝赐教的，也希望不久会有更可靠的译本面世。


  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曾选译过本书第五篇（《诗人何为？》）中的几段文字，我在翻译此文时参考了熊伟先生的译文。本书中有大量的希腊文，其中几处颇令我棘手，幸得杭州大学的陈村富教授提供帮助。张志扬教授仔细审校了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译文。我妻子方红玫为我打印了全部译稿。在此一并致谢。


  孙周兴


  1994年3月10日识于西子湖畔


  1997年4月10日补记


  修订译本后记


  《林中路》的中译本先在台湾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出繁体版（1994年），因为排印错误甚多，几不可读。1997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简体版，印刷品质尚可。但原来的翻译是根据德文单行本进行的。近几年来译者一直在电脑里根据全集版对译文进行修订加工。此次出版修订译本，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全集版增加了“作者边注”，即海德格尔生前在自己的样书上做的评注，现在由全集版编者冯·海尔曼教授录入全集版中。1994年出的单行本第7版也补充了这些边注。特别是在本书第一篇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读者可以看到数量不小的“作者边注”。译者以为，这些“边注”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进展是很有意义的，理应在中译本中完全呈现。


  其二，旧译本中存在不少错讹，旧译本是译者比较早的工作，译文品质和文气均不够理想。此番修订时对译文做了逐字逐句的对照重审，订正明显错误不下几百处，表达及语气不当、不足之处予以重新处理，亦不止千百处。因此，译者自以为，修订译本的品质当有不少提高了。


  其三，译者这些年来对一些重要译名有了新的考虑，如Ereignis，原译为“大道”，现改为“本有”，少数几处也作“本有事件”（虽然我在新近重订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译本中仍坚持了“大道”这个译名）；再如Ge-stell，原从已故熊伟先生译为“座架”，现统一改定为“集置”；再如第五篇中出现的Dasein，当时因为考虑是诗人里尔克所用，译为“实存”，现统一改译为“此在”；又如Ontologie，原从《存在与时间》中译者陈嘉映、王庆节先生译之为“存在论”，现稍做变化，译为“存在学”。如此等等。


  其四，旧译本中的一些希腊词语和句子的中译存在不当之处，甚至在打印时也犯了一些可笑的错误，因为当时译者并不懂希腊文，连希腊字母φ与ψ都分不清楚。现在译者初习了这门语言。趁着此次修订，可以改正其中不应有的错误。


  修订过程中还增加了一些译注，但量不太多。此外补译了原版“编者后记”，以为完备。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对本书第一、第五篇译文提出了几十个修改意见，其对学术和学术翻译的严格态度令我感动。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指出了旧译文中存在的几处错误。我在修改时充分考虑、采纳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意。同时我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月瑟女士和戴虹女士，承她们允诺，使我有机会实施这次修订计划。


  译无止境。译者在修订时虽然对全部译文做了逐字逐句的重新审查校正，但一是惯性厉害，二是译事艰难，所以仍旧会留下遗憾。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孙周兴


  2002年6月30日记于南都德加


  2004年5月18日记于沪上康桥


  补记：修订译本出版后，译者仍发现了几处误译和误植，又蒙中山大学的朱刚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梁剑博士指出译文中两处明显错误，趁此重版机会一并改正。在此谨向两位博士表示感谢。


  
 2008年2月26日
  


  注1  1960年雷克拉姆版：此项尝试（1935/1937年）依照对“真理”这个名称的不当使用（表示被克制的澄明与被照亮者）来说是不充分的。参看《路标》第268页以下，“黑格尔与希腊人”一文；《面向思想的事情》，第77页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艺术：在本有（Ereignis）中被使用的自行遮蔽之澄明的产生（Her-vor-bringen）——进入构形（Ge-bild）之庇护。——作者边注


  产生与构形：参看“语言与家乡”，《从思的经验而来》。——作者边注


  注2  1960年雷克拉姆版：关于“本源”（Ursprung）的谈论易致误解。——作者边注


  注3  1960年雷克拉姆版：艺术家之所是。——作者边注


  注4  1960年雷克拉姆版：有艺术（Es die Kunst gibt）。——作者边注


  注5  此处“符号”（Symbol）亦可译作“象征”。——译注


  注6  此处“东西”原文为Ding,即上下文出现的“物”。——译注


  注7  后世以“属性”（accidens）译之，见下文的讨论。——译注


  注8  德语动词übersetzen作为可分动词，有“摆渡、渡河”之意；作为不可分动词，有“翻译、改写”之意。海德格尔在此突出该词的前一含义，我们权译之为“转渡”。“翻译”不只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译注


  注9  在海德格尔看来，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词语（复数的Wö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即希腊的“话”（单数的Wort）。——译注


  注10  德文的Vernunft（理性）与拉丁文的ratio（理智）通常是对译的两个词语，海德格尔在这里却对两词作了区分。——译注


  注11  人与物之间首先是一种“存在关系”（人总是已经寓于物而存在），尔后才是一种“认识关系”（人通过感觉去把握事物），故海德格尔说，人首先“听”汽车，而不是首先听“汽车的声音”。汽车比我们所感觉的汽车声更切近于我们。这种超出“知识关系”的实存论存在学层面上的思考，在《存在与时间》中即已成型。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第163—164页。——译注


  注12  原文为Eigenwüchsige，或可译为“自身构形特性”。——译注


  注13  1960年雷克拉姆版：（走向其）进入其在场状态（Anwesenheit）。——作者边注


  注14  1950年第一版：1．圣经的创世信仰；2．因果性的和存在者状态上的托马斯主义解释；3．对ὄν［存在者］的原始的亚里士多德解释。——作者边注


  注15  1960年雷克拉姆版：以及它们是属于谁的。——作者边注


  注16  此段译文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济南1986年，第229页，稍有改动。也参看中文节译本，载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北京1986年，第385页以下。——译注


  注17  1960年雷克拉姆版：“在此……存在”等于：在场（anwesend）。——作者边注


  注18  德语原文为：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 des Seienden。——译注


  注19  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年）：瑞士德语作家。——译注


  注20  此处名词Geschehnis在日常德语中意谓“事件、事变”，其动词形式geschehen意谓“发生、出现”。海德格尔在此强调的是“存在之真理”的动词性生成和展开。为从字面区别起见，我们且以“生发”译das Geschehnis;而动词geschehen和动名词Geschehen则被译为“发生”。——译注


  注21  1960年雷克拉姆版：来自本有的真理（Wahrheit aus Ereignis）！——作者边注


  注22  后期海德格尔经常把德文名词“本质”（das Wesen）作动词化处理，以动词wesen来表示存在（以及真理、语言等）的现身、出场、运作。我们译之为“成其本质”，亦可作“现身”或“本质化”。——译注


  注23  希腊文Φύοις通译为“自然”，而依海德格尔之见，Φύοις是生成性的，本意应解作“出现”、“涌现”（aufgehen）等。——译注


  注24  1960年雷克拉姆版：倒转过来——往何处呢？——作者边注


  注25  注意此处“外貌”（Gesicht）、“展望”（Aussicht）和“视界”（Sicht）之间的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译注


  注26  “世界世界化”（Welt weltet）是海德格尔的一个独特表述，也可译为“世界世界着”或者“世界世界起来”。相类的表述还有：“存在是、存在存在”（Sein ist）、“无不、无无化”（Nichts nichtet）、 “时间时间化”（Zeit zeitigt）和“空间空间化”（Raum räumt）等。——译注


  注27  1960年雷克拉姆版：此之在（Da-sein）。1957年第三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28  1960年雷克拉姆版：吐露、言说。——作者边注


  注29  显然，海德格尔这里所谓“置造”（Herstellen）不是指对象性的对事物的加工制作。——译注


  注30  1960年雷克拉姆版：不充分。——作者边注


  注31  1960年雷克拉姆版：叫（heißt）?参看拙文“物”：四重整体（Ge-Viert）。——作者边注


  注32  1960年雷克拉姆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33  此句原文为：Das Werk läßt die Erde eine Erde sein。——译注


  注34  1957年第三版：惟在此？或者这里只以被建造的方式。——作者边注


  注35  此处“在真理中的存在者”原文为das in Wahrheit Seiende，或可译为“实际存在着的东西”。——译注


  注36  1960年雷克拉姆版：亦即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37  此句中的“指向某物”（Sichrichten nach etwas）也可译为“与某物符合一致”，与“正确性”（Richtigkeit）有着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译注


  注38  1960年雷克拉姆版：倘若澄明不发生，亦即没有本有之发生（Ereignen）。——作者边注


  注39  1957年第三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40  1950年第一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41  1960年雷克拉姆版：本有。——作者边注


  注42  1960年雷克拉姆版：没有答案，因为问题依然：这是什么，什么以这些方式发生？——作者边注


  注43  海德格尔显然在此强调德文“保持”（halten）与“守护”（hüten）的词源联系。——译注


  注44  1960年雷克拉姆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45  德语原文为：Schönheit ist eine Weise，wie Wahrheit als Unverborgenheit west。——译注


  注46  这里加着重号的“有”（es gibt）的含义比较特别，含“给出”、“呈现”之意。——译注


  注47  1960年雷克拉姆版：什么叫“作品存在”？多义。——作者边注


  注48  在德文中，“手工艺”（das Handwerk）一词由“手”（Hand）和“作品”（Werk）合成，而“手工艺”实际上并不创作“作品”——是为“语言游戏”。——译注


  注49  这个“非”，即“无蔽”（Un-verborgenheit，非—遮蔽）中的“非”（Un-），应作动词解。——译注


  注50  1960年雷克拉姆版：此处“存在学差异”，参看《同一与差异》，第37页以下。——作者边注


  注51  海德格尔在这里罗列了真理发生的几种原始方式：艺术、建国、牺牲（宗教）和思想等；科学则不是真理的原始的发生方式，而是一种“扩建”（Ausbau），是对已经敞开的领域的“扩建”。——译注


  注52  此处译为“生产”的德语Herv-or-bringen含义较广，不是技术制造；其字面含义为“带出来”。故海德格尔说作为“生产”的创作是一种“带来”（Bringen）。——译注


  注53  此处Riß一词有“裂隙、裂口、平面图、图样”等意思，我们译之为“裂隙”；此处出现的Grundriß、Aufriß、Umriß等均以Riß为词干，几不可译解。我们权译Grundriß为“基本图样”，译Auf-riß为“剖面”，译Umriß为“轮廓”。——译注


  注54  “集置”（Ge-stell）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基本词语，在日常德语中有Gestell（框架）一词。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思为“集置”，意指技术通过各种“摆置”（stellen）活动，如表象（vorstellen）、置造（herstellen）、订置（bestellen）、伪置（verstellen）等，对人类产生着一种不无神秘的控制和支配力量。——译注


  注55  此处Daß在德语中是从句引导词daß（相当于英文的that）的大写。daß独立用为名词的Daß，实难以译成中文。我们权译之为“如此”或“如此实情”。——译注


  注56  德语原文为Bewahrung，或可译为“保藏”。——译注


  注57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油画家、版画家和雕塑家。——译注


  注58  动词“取出”（reißen）与“裂隙”（Riß）有着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含“勾画裂隙”之意。——译注


  注59  此句德语原文为：Dann ist die Kunst ein Werden und Geschehen der Wahrheit。——译注


  注60  1960年雷克拉姆版： “诗”的值得追问之处——作为道说之用（Brauch der Sage）。对澄明与诗的关系的描述不充分。——作者边注


  注61  此处动词“诗意创造”（dichten），或可译为“作诗”。——译注


  注62  1960年雷克拉姆版：不充分——无蔽与“存在”的关系；存在等于在场状态，参看拙文“时间与存在”。——作者边注


  注63  1960年雷克拉姆版：也就是说，艺术的固有特性也值得追问。——作者边注


  注64  海德格尔在这里区分了诗（Dichtung）与诗歌（Poesie），前者联系于动词“作诗”（dichten），后者则是体裁分类意义上的与散文相对的文学样式。——译注


  注65  1960年雷克拉姆版：筹划（Entwerfen）——不是澄明之为澄明，因为在其中只是测定了计划（Entwurf）的位置，不如说：对裂隙的筹划。——作者边注


  注66  此处“筹划”（Entwerfen）与“投射”（Wurf）具有字面联系。——译注


  注67  1960年雷克拉姆版：只是这样？或者作为命运。参照：集置（Ge-Stell）。——作者边注


  注68  后期海德格尔以“道说”（die Sage）一词指称他所思的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言。所谓“道说”乃是“存在”——亦作“本有”（Ereignis）——的运作和发生。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寂静之音”，无声之“大音”。海德格尔也以动词sagen标示合乎die Sage的本真的人言（即“诗”与“思”）。我们也译das Sagen为“道说”。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1997年。——译注


  注69  1960年雷克拉姆版：这说的是什么？澄明通过语言而发生，或者居有着的澄明才允诺道说和弃绝（Entsagen）并且因而允诺了语言？语言与肉身（语音与文字）。——作者边注


  注70  1960年雷克拉姆版：在置身于用（Brauch）的状态意义上。——作者边注


  注71  在此作为“创建”（Stiften）的三重意义的“赠予”（Schenken）、“建基”（Gründen）和“开端”（Anfangen）都是动词性的。——译注


  注72  1960年雷克拉姆版：“跳跃”（Sprung），参看《同一与差异》，关于同一性的演讲。——作者边注


  注73  注意“跳跃”（Sprung）与“领先”（Vorsprung）之间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74  1960年雷克拉姆版：开端（Anfang）必须在本有意义上思为开—端（An-Fang）。——作者边注


  注75  海德格尔在此暗示了德语中“本源”（Ursprung）与“源出”（entspringen）和“跳跃”（Sprung）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76  1960年雷克拉姆版：逗留之居所的处所。——作者边注


  注77  1960年雷克拉姆版：现代艺术摆脱了体验因素吗？抑或，只是被体验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发生了变化，以至于现在体验变得比以往还更为主观？现在，被体验者——“创造本能的技术因素”本身——成为制作和发明的方式。本身依然还是形而上学的“符号因素”的“非形式性”和相应的不确定性和空洞性，我之体验作为“社会”。——作者边注


  注78  1960年雷克拉姆版：这个命题倒并不是说，艺术完全完蛋了。只有当体验一直保持为艺术的绝对因素，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一切的关键恰恰在于，摆脱体验而进入此之在（Da-sein），而这就是说：获致艺术之“生成”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作者边注


  注79  1960年雷克拉姆版：艺术作为真理（在此即绝对者之确定性）的方式。——作者边注


  注80  参看黑格尔：《美学》，中译本，朱光潜译，北京1982年，第1卷，第131页。——译注


  注81  同上书，第132页。——译注


  注82  同上书，第15页。——译注


  注83  1957年第三版：真理乃是存在者的自行照亮的存在。真理乃是区分即分解（Austrag）之澄明，在其中澄明已经根据区分得到了规定。——作者边注


  注84  “相”（ἰδέα）在国内通译为“理念”，译之为“相”似更合海德格尔的理解。——译注


  注85  德语的Wirklichkeit与拉丁语的actualitas通常是对译词。——译注


  注86  1960年雷克拉姆版：更好地说：带入作品中；带出来，作为让（Lassen）的带（Bringen）,ποίησις［制作］。——作者边注


  注87  1960年雷克拉姆版：“来”（Her）：来自澄明。——作者边注


  注88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2年。——译注


  注89  德文Gestell 一词的日常含义为“支架、座架”，海德格尔以Ge -stell 一词思技术的本质，有别于“书架”（Büchergestell）中的Gestell以及“蒙太奇”（Montage）的“装配”之义。——译注


  注90  后期海德格尔以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Ereignis来取代形而上学的“存在”（Sein）范畴。Ereignis有“成其本身”、“居有自身”之意义，故我们考虑译之为“本有”。又鉴于海德格尔的解说，以及他对中国老子之“道”的思想的汲取（海德格尔认为，他所思的Ereignis可与希腊的λόγος［逻各斯］和中国的道并举，并把Ereignis的基本含义解释为“道说”、“道路”、“法则”等），我们也曾译之为“大道”。关于“大道”一译，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1997年。关于“本有”的集中思考，可参看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作于1936—1938年），《全集》，第65卷，美茵法兰克福1989年。值得指出的是，本书正文中较少出现Ereignis 一词，而在作者后来在自己的样书中所加的“作者边注”中则较多地出现了该词。本文“后记”作于1956年，其时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之思已趋于明确了。——译注


  注91  此处“主体”（Subjekt）和“客体”（Objekt）两词或可译“主词”和“宾词”。——译注


  注92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453页以下。——译注


  注93  此处“弃神”（Entgötterung）或可译“失神”，英文译本作“loss of the gods”。参看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英文版，威廉姆·洛维特（William Lovitt）译，纽约1977年，第116页。——译注


  注94  这里的“方法”是德文Verfahren 一词的翻译，英文译本作methodology。——译注


  注95  此处“说明”（Erklärung）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方法，而与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Verstehen）或“阐释”（lntepretation）相区别。狄尔泰的名言曰：自然要说明，生命则要理解。——译注


  注96  这里的Betrieb殊为难译，其日常含义为“企业、工厂、生产、运行、忙碌”等。英译本作“ongoing activity”。我们权译之为“企业活动”。——译注


  注97  此处译为“摆置”的德文动词stellen在海德格尔这里有特殊含义，应联系海德格尔所思的“表象”（Vor-stellen）来理解，更应联系他所思的“集置”（Ge-stell）来理解。——译注


  注98  参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1996年。——译注


  注99  在日常德语中，“世界图像”（Weltbild）作“世界观”或“宇宙观”。联系到海德格尔下面的讨论，我们取更为字面的直译“世界图像”，意谓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译注


  注100  这里的“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wir sind über etwas im Bilde）可按字面直译为“我们在关于某物的图像中”。——译注


  注101  此处“去了解某物”（sich über etwas ins Bild setzen）可按字面直译为“把自身置入关于某物的图像中”。——译注


  注102  巴门尼德的这个残篇被通译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而海德格尔对之有不同的译解。——译注


  注103  1950年第一版：被作为在场、作为εἶδος［爱多斯］的存在所关涉。——作者边注


  注104  这里的“觉知者”（der Vernehmer）联系于动词“觉知”（vernehmen）。“觉知”不是对象性的认知，而可以说是海氏所标榜的“思”（denken）。——译注


  注105  此句原文为“der Mensch setzt über das Seiende sich ins Bild”，可直译作：“人就把自身置入关于存在者的图像中”。——译注


  注106  此句原文为：er setzt sich selbst in die Szene，也可直译作：“他把自己置入场景中”。——译注


  注107  原文为：das vor sich hin und zu sich her Stellen。——译注


  注108  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他这里所谓“人类学”（Anthropologie）实可译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译注


  注109  此处“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原文为“Gebild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应注意其中“构图”（Gebild）与“图像”（Bild）的联系。——译注


  注110  此处“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或可译“美国方式”。——译注


  注111  德语中Austrag 一词有“解决、裁决、调解”等义；其动词形式austragen有“解决、澄清、使有结果、分送”等义。海德格尔以Austrag 一词来思存在与之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化运作，并赋予此词以中心词语的地位。我们权且把Austrag译为“分解”，勉强取“区分”和“解决（调解）”的双重意思。——译注


  注112  此处“整体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是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一个中心论题，意指现代的一个本质现象，即人通过技术意志实现对地球的统治。海德格尔根据尼采思想来考察荣格尔的观点，把“整体动员”理解为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最后实现，或者“积极的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可参看海德格尔：《面向存在问题》，载《路标》，第379页以下。——译注


  注113  1950年第一版：用（Brauch）。——作者边注


  注114  此处所译的“企业活动”（Betrieb）和“一味忙碌”（bloßer Betrieb）实为勉强的意译，且没有很好地传达出两词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115  赫尔曼·洛采（Hermannn Lotze, 1817—1881年）：德国唯心论哲学家，著有《微观世界》、《形而上学》等。——译注


  注116  这是海德格尔做的翻译，有别于通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译注


  注117  此句通译为：“他不是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而你和我都是人？”——译注


  注118  此句通译为：“至于神，我既不能说它们存在，也不能说它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译注


  注119  此处“为……自行解蔽”（das Sichentbergen für...）是希腊式的“觉知”（vernehmen），而“对……的把捉和掌握”（das Ergreifen und Begreifen von...）是指现代的“表象”方式。——译注


  注120  此句原文为：Das Vor-stellen ist vor-gehende，meistemde Ver-gegen-ständlichung。——译注


  注121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被通译为“主体”的Subjectum原意（也在希腊意义上）为“根据”、“基础”，而并不专指人；以它特指人这种突出的存在者，乃是近代（笛卡尔）以来的事情。中文的“主体”一词含义较广，实也有“根据”、“基础”之意。为了把海德格尔所用Subjectum与Subjekt两词在译文上区别开来，而又不至于失落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权把Subjectum译为“一般主体”，把Subjekt译为“主体”。——译注


  注122  此处动词“转让”原文为übereignen，应联系于海德格尔所思的“本有”（Ereignis）的“居有”（ereignen）。——译注


  注123  这里的“此之在”（Da-sein），英译本作“存在之敞开状态”（the openness-for-Being），是一种意译了。——译注


  注124  1950年第一版：未曾明言地从本有（Ereignis）而来进行思考。——作者边注


  注125  译文参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上卷，第51—62页。少数几处略有改动。——译注


  注126  以下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上面这段文字的逐节阐释，为便于参照，我们仿英文版的做法，将原文各节重新引在相应的海德格尔的阐释文字前面；各节前加上“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字样。——译注


  注127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通译为：“它（哲学）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译注


  注128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文版，贺麟、王太庆译，北京1981年，第4卷，第217页。——译注


  注129  1950年第一版：亦即认识（wissen）。——作者边注


  注130  这里权译为“表现”的Repräsentation与译为“呈现”的Präsentation难以区别。英译本把前者与“表象”（Vorstellen）等同起来，均译作representation。——译注


  注131  海德格尔在此把德文“意识”一词写作Bewußt-sein（亦可译为“有意识”），以突出其中的“有”或“存在”（-sein），标明“意识”或“有意识”是主体的“存在”方式。——译注


  注132  注意这里的“我的”（ das Meine）、“所意谓的东西”（Ge-meinte）与“意见”（Mein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133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语汇中，“同一”（das Selbe）与“相同”（das Gleiche）有异，前者是有区分的共属一体的“同”，或者说，是同中有异，后者是无区分的空洞的等同。——译注


  注134  1950年第一版：因为存在是存在者之存在（参看第386页），所以存在属于存在学差异，并且因此本身就指引着一个更为原始的本质。由此可明见，形而上学如何认识存在（存在状态），只不过是存有（Seyn）的一个方式。存在——这个来自形而上学的名称——作为对区分（Unterschied）而言的存有。——作者边注


  注135  1950年第一版：存在宛若完全自行显现；“绝对理念”自在自为在场——作为完全的自行在场（Sichanwesen）。——作者边注


  注136  1950年第一版：对意识。——作者边注


  注137  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文ὄν有“存在者”（Seiendes）和分词“存在”（Seiend）的双重意义。——译注


  注138  希腊思想中的νοεῖν一般译为“思想”，海德格尔往往以德文的vernehmen（觉知）译之、释之。它不是一种主体的对象性行为，而是一种归属性的应合、期待。——译注


  注139  希腊文διαλέγεσθαι是διαλέγειν的动态或被动态形式。——译注


  注140  1950年第一版：在何种意义上这也适合于“逻辑学”？何者之间的对话？——作者边注


  注141  德文“经验”（das Erfahren）的词根为“行驶”（das Fahren），在海德格尔看来具有“拉、牵引、移动”（das Ziehen）之义。——译注


  注14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章，1003a21。——译注


  注143  后期海德格尔把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机制理解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以标明形而上学是“存在学”和“神学”的一体。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中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一文。——译注


  注144  根据日常德语的语法看来， “意识（的）经验的科学”（Wissenschaft der Erfahrung des Bewußtseins）这个标题中的主语（主词）是“科学”，“意识（的）”和“经验（的）”都是第二格，限定“科学”这个主语。但海德格尔却认为，在此“意识”才是主语。——译注


  注145  《精神现象学》1807年初版时，书名为《科学体系，第1部，精神现象学》（System der Wissenschaft Erster Teil, die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32年再版时，只叫《精神现象学》了，且删去了“现象学”一词前的冠词“这个”（die）。——译注


  注146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下卷，第275页。——译注


  注147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上卷，第63页。——译注


  注148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上卷，第115页。——译注


  注149  按照日常德语的用法，此处的“非本质”（Unwesen）也可译为“混乱”、“捣乱”和“胡作非为”。——译注


  注150  1950年第一版：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注151  1950年第一版：用（Brauch）。——作者边注


  注152  1950年第一版：拒绝与扣留。——作者边注


  注153  此处“同一者的独一无二的切近”（eine einizige Nähe des Selben）中的“同一者”（das Selbe）和“切近”（Nähe）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有特定含义，意指存在成其本身（Ereignis）的差异化的到来、发生。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的“语言的本质”等篇。——译注


  注154  参看帕斯卡尔：《思想录》 （Pensees），中文版，何兆武译，北京1987年，第329页。句中的“潘”（Pan）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译注


  注155  1950年第一版：在何种前提下？“世界”：存在者整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权力意志。——作者边注


  注156  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主体性”（Subjektität）和“主观性”（Subjektivität）是有分别的。前者意指存在在存在者方面显示自身的方式，即存在显示为“主体”；而这个“主体”的原义为“基体、基底、基础”，即拉丁文的subiectum和希腊文的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只是到近代之初，这种意义上的“一般主体”才转化为“自我意识”或“自我”（ego），即特指人的“主体”；而只有对后者而言，才有与“客观性”相对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英译者把“主体性”（Subjektität）译为subjectness，把“主观性”（Subjektivität）译为subjectivity。——译注


  注157  1950年第一版：透视角度、境域。——作者边注


  注158  海德格尔在此强调， “观点”（Gesichtspunkt）乃是“观看之点”。——译注


  注159  1950年第一版：对尼采而言亦即：对柏拉图主义的克服。——作者边注


  注160  “求意志的意志”（Wille zur Willen）与“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两词的构造相同，后者亦可译为“求权力的意志”。——译注


  注161  此句的德语原文为“Dieses Stellen hat die Art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译注


  注162  德语系动词sein的分词形式。——译注


  注163  此处“根据律”原文为Grund-Satz，或可按字面直译为“根据—定律”。——译注


  注164  这里的conscientia和conscience分别是拉丁文和法文中的“意识”。而德文Ge-wissen在此并非“良知”（Gewissen），而是取其前缀Ge-的“聚集”意，故我们权译之为“认识之聚集”。——译注


  注165  在此注意“正确的”（richtig）、“被恰当地制作”（recht gefertigt）与“被合法地制作或辩护”（gerecht-fertigt）三词之间的字画的和意义的联系，三者均出于词根recht（合法的、正确的、正当的）。——译注


  注166  此处译为“起立”的Aufstand在日常德语中有“起义、暴动”的意思。——译注


  注167  这里两个句子的原文为：Wie ist es mit dem Sein? Mit dem Sein ist es nichts。——译注


  注168  1950年第一版：在此何谓“存在”？——作者边注


  注169  巴门尼德的残篇第6。——译注


  注170  1950年第一版：这个（die）。——作者边注


  注171  此句中的“发疯”（ver-rückt）一词，与下文接着出现的“被移离出”（ausgerückt）、“被移到……之外”（hinausgerückt）和“被移入”（eingerückt）有着相同的词根，即rücken（移、推）。——译注


  注172  德文中的“深渊”（Abgrund）一词由前缀Ab-和名词Grund（基础）构成。前缀Ab-表示“除去、减少、取消”等。——译注


  注173  后期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世界游戏”（Weltspiel）说，这里的“天穹”（Äther）即指“四方”中的一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所思的“神圣者”（das Heilige）是高于“神性”（die Gottheit）的，是超出“诸神”（Götter，Göttliche）的，当然也是超出基督教的“上帝”（Gott）的。——译注


  注174  海德格尔认为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有一首“独一的诗歌”，故在此说里尔克的“那首有效诗歌”。此说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的《诗歌中的语言》一文。——译注


  注175  在此注意“被意求的东西”（Gewilltes）、“意愿者”（Wollende）和“意志”（Wille）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176  此处“所冒险者”（das Gewagte）或译为“被冒险者”、“所冒之险”。存在是“冒险”，而存在者是受存在这种“冒险”摆布的东西，也即“被（所）冒险者”，或可以说，是被存在拿来冒险的东西。——译注


  注177  此句原文为：Das Sein ist das Waglis schlechthin。——译注


  注178  或译“存在使我们人类冒险。存在使生物冒险”。——译注


  注179  这里的“投入游戏”是德文auf das Spiel setzen的字面直译；在日常德语中，此短语意谓“拿某事冒险，孤注一掷”。——译注


  注180  德文的Bezug日常含义是“得到、购进、联系、关系”等，海德格尔在此强调其“引得”之意，故我们权译之为“牵引”。——译注


  注181  海德格尔在此把“牵引”（Bezug）与“关系”（Beziehung）、“联系”（Relation）区别开来，而这三者在日常德语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译注


  注182  注意在这段话中的“表象”（Vor-stellen）、“置造”（Her-stellen）、“订置”（bestellen）、“改置”（umstellen）、 “调整”（verstellen，或译“伪置”）和“摆置出来”（ausstellen）等动词，均以“摆（置）”（-stellen）为词根。海德格尔后来以“集置”（Ge-stell）一词来表示技术的本质，即技术对于自然的多样摆置方式。——译注


  注183  此处“向……告别”（Abschied von...）或可译作“从……而来告别”，是非对象性的态度；“反（对）……告别”（Abschied gegen...）则标识人的对象性态度。——译注


  注184  注意这里的“神圣者”（das Heilige）与“美妙事情”（das Heile）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185  “山脉”（Gebirg）把“群山”（Berge）聚集起来，类似地，死亡这种“法则”（Ge-setz）把“设定”（Setzen）活动聚集起来。海德格尔在此从字面上强调了前辍“Ge-”的“聚集”之义。——译注


  注186  以字面直译，此处“内在回忆”（Er-innerung）可作“使内在化”。——译注


  注187  这里取直译。在日常德语中，etwas inwendig und aus-wendig wissen有“清楚地知道某事”之意。注意“内向的”、“外向的”与动词wenden（转向、转变）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188  拉丁文templum 一词有“界限、划界、场所、圣殿”等义。——译注


  注189  前一“道说”（das Sagen）为动名词，后一“道说”（die Sage）则为名词。海德格尔后期以名词“道说”来命名“存在—本有”意义上的语言。——译注


  注190  此处“决断的”（ent-schlossen）或可译为“展开的”；注意它与“锁闭的”（verschlossen）的词根联系。——译注


  注191  此处中译文未能显明“不妙（事情）”（das Heillose, das Unheil）、“美妙（事情）”（das Heile）与“神圣者”（das Heilige）诸词语之间的联系。“不妙”（das Unheile）与“美妙”（das Heile）显然还与“得救、救恩”（das Heil）相关。在此并可注意“神圣者”（das Heilige）、“神性”（das Göttliche）和“神”（der Gott，或“上帝”）之间的“秩序”关系。——译注


  注192  “词语”（Wörter）、“话语”（Worte）在德文中为（das Wort）的两个不同的复数形式。——译注


  注193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1995年，第173—174页。——译注


  注194  此处“拂晓”（die Frühe）或可译为“早先”。注意此句中的“黑夜”（Nacht）与“傍晚”（Abend）之分别。——译注


  注195  德文Abend-Land由Abend（傍晚）、Land（土地、疆域）连结而成，故译为“傍晚之疆域”。又，日常德语中有Abendland（西方）一词。——译注


  注196  德文Historie意谓“历史学”或“（历史学上的）历史”，可说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是“显”出的“历史”，而非本真的历史；本真的、真实发生的历史是Geschichte，是亦“显”亦“隐”的，与“命运”相关联的。——译注


  注197  原文为Abend-Land，或译为“西方”。——译注


  注198  希腊文λέγεσθαι为动态动词形式，λόγος是相应的名词形式。海德格尔认为它们不光意味着“言说”，而且更有“聚集”之义。——译注


  注199  1950年第一版：在场状态——让在场：在场者。——作者边注


  注200  1950年第一版：自行遮蔽之澄明。——作者边注


  注201  此处“思想”（Denken）也简译“思”，“作诗”（Dichten）也简译“诗”。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思想）与“诗”（作诗）是本真的“道说”（Sagen）的两个方式，两者之间有着“近邻关系”——“亲密的区分”的关系。——译注


  注202  1950年第一版：亦即说，思想乃是失言（Ent-sagen），居有之道说（die Sage des Ereignens）。——作者边注


  注203  德语的das Diktat和拉丁文的dictare有“口授、口述、命令”等义。——译注


  注204  德文中Übersetzen一词作为可分动词，意谓“转渡、摆渡”等；作为不可分动词，意谓“翻译、改写”等。——译注


  注205  此处四个希腊文词语分别是系动词不定式、系动词单数第三人称、系动词中性分词的名词形式及其复数。——译注


  注206  此句中的εἶναι是系动词不定式，ἔστιν是系动词第三人称单数，ἦν是系动词过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ἔσται是系动词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译注


  注207  1950年第一版：作为本有之居有（Er-eignen）。——作者边注


  注208  “西方的命运”（das Geschick des Abend-Landischen）或译“傍晚之疆域的命运”。——译注


  注209  注意“命运”（Geschick）与“历史性的”（Geschichtlich）两词之间的字面联系。只有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才谈得上“命运”。——译注


  注210  1950年第一版：本有。——作者边注


  注211  1950年第一版：用（Brauch）——归本（Vereignung）。——作者边注


  注212  这里译为“迷误之领地”的der lrrtum一词由die Irre（迷途、迷误）加后缀-tum构成，类似于“侯爵领地”（Fürstentum）和“诗人领地”（Dichtertum两词的构成。——译注


  注213  此句原文为：Geschick versucht sich an Geschick。——译注


  注214  注意Historie（历史学、历史学上的历史）与Geschichte（历史、真实发生的历史）的区分。——译注


  注215  此句中的“时代本质”原文为das epochale Wesen，“存在之悬搁”原文为die Epoche des Seins。中译未能显明“时代的”（epochal）与“悬搁”（Epoche）之间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216  1950年第一版：作为自行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的时间—游戏—空间。——作者边注


  注217  1950年第一版：在自行遮蔽之澄明意义上。——作者边注


  注218  此处“绽出之实存”（Ek-sistenz）是海德格尔对“实存”（Existenz） 一词的特殊写法，意指人进入（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中。后期海德格尔把实存的人进入存在的澄明境界称为“此之在”（Da-sein），亦称“存在之澄明”。——译注


  注219  这里的两个句子“产生存在”（Ent-stehen ist）和“消失产生”（Vergehen ent-steht）确乎自相矛盾。——译注


  注220  为希腊文系动词εἰμι（相当于英文的be，德文的sein）的变位形式，ἔστιν是主动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相当于英文的it is；ἦν是其过去式；ἔσται是其将来式；εἶναι是其不定式。——译注


  注221  此句中的“翻译”（Übersetzung）的对应动词是不可分动词übersetzen，而“转渡”（Übersetzung）的对应动词是可分动词über-setzen。——译注


  注222  此处“预言者”（Wahr-Sager）直译为“真实道说者”；而从海德格尔这里对Wahr等词语的解释来看，更应译为“保护的道说者”。中译无法在字面上体现海氏的一语双关的原意。——译注


  注223  此句原文为：Wissen ist das denkende Gewahren der Wahrnis des Seins．——译注


  注224  此句的六个希腊词语被海德格尔看作早期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其中的φύσις通译为“自然”，而海德格尔思之为存在之“涌现”；Λόγος不是后世的“逻辑”，而是存在之“聚集”，通译为“真理”的'Αλήθεια，海德格尔解之为“无蔽、解蔽”。——译注


  注225  1950年第一版：在存在之遗忘状态中沉沦于存在者；参看《存在与时间》。——作者边注


  注226  1950年第一版：但并非“糟糕的”。——作者边注


  注227  在日常德语中，“etwas ist aus den Fugen”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某物四分五裂，紊乱，乱了套”。我们这里据字面直译，以强调海德格尔所思的“裂隙”（die Fuge）。——译注


  注228  “裂隙”（die Fuge）与“嵌合”（der Fug）两个德文词语表面上仅有阴、阳性之差。——译注


  注229  “非裂隙”（die Un-Fuge）和“非嵌合”（der Un-Fug）以及“裂隙”和“嵌合”，标明“在场—不在场”的差异运动。——译注


  注230  日常德语中没有Ruch 一词，英译本译作reck，我们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译之为“牵系”。——译注


  注231  这是海德格尔的德译文，原译如下：gehören lassen sie Fug somit auch Ruch eines dem anderen （im Verwinden） des Un-Fugs。——译注


  注232  希腊文的介词，跟第二格时意为“从……而下”，跟第四格时意为“根据、按照”。——译注


  注233  1950年第一版：命运。——作者边注


  注234  1950年第一版：指示着存在学差异。——作者边注


  注235  指上句中的“存在者之存在”（das Sein des Seienden）中的定冠词第二格“之（的）”（des）。——译注


  注236  1950年第一版：在在场之闪耀（Scheinen）中显现出来，在场者到来（出现）。这种闪耀从不显现！——作者边注


  注237  1950年第一版：区—分（Unter-Schied）完全不同于所有存在，所有保持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因此，用“存在”（Sein）——无论是带y的还是不带y的（应该指“存在”的古式写法Seyn——译注）——来指称区一分，始终是不合适的。——作者边注


  注238  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的τὸ χρεών通译为“必然性”，而海德格尔以德文derBrauch译之；我们中译为“用”，似可与中国思想中的“体—用”之“用”互诠。——译注


  注239  此处“无界限（者）”（τὸ ἄπειρον）或译“无定形”、“阿派朗”等。一般的哲学史教本视之为阿那克西曼德的基本“哲学概念”。——译注


  注240  此句中的“西方”（Abend-Land）或可译为“傍晚之疆域（土地）”。——译注


  注241  此处“什么是”（was ist）或可译为“什么存在”；“这是什么——某物存在”（wasdies ist，daß ein Ding ist）或可译为：什么是“某物存在”。——译注


  注242  此为荷尔德林之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译注


  注243  1950年第一版：作为极端的被遗忘状态的集置（Gestell），同时作为对本有（Ereignis）的暗示。——作者边注


  注244  中译本未予标识。——译注


  注245  中译本中以“作者边注”标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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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1975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80余卷(按计划将编成102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1—3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4部分，第82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30卷，其中前16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14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30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经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悼念保罗·纳托尔普


  在马堡，一门关于柏拉图的讲座课今天有义务唤起对保罗·纳托尔普（Paul Natorp）的纪念，他在上个假期已经离我们而去。作为教师，他在我们大学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在上个夏季学期的一门关于柏拉图的讨论班课。对于他来讲，这些讨论课是修订其《柏拉图的理念论》（Platos Ideenlehre）注1这部著作的一次新启程。该书已经决定性地规定了最近二十年的柏拉图研究。这部著作的突出之处是它所争取达到并在史无前例的片面性上所实现出来的哲学理解的水准。这种“片面性”并不意味着指责，相反，它恰恰表明了推进的深入。该书增强了下面这一觉悟，那就是：材料的掌握对于理解来说是不够的，理解不可能通过一种随意拾捡起来的哲学上的平均知识而实现。对于该著作的最好鉴定就在于它招致了异议，即迫使进行反思。但理解的水准还没有再次取得。独特的是该书的发生史。纳托尔普打算拟定出《巴门尼德》（Parmenides）这一对话的一个文本和评注，而该书就是对其所做的准备。诠释学处境，尤其是其基础，已经被康德和马堡学派，即被认识论和科学理论（die Erkenntnis-und Wissenschaftstheorie）所标明。根据其哲学的基本定位，纳托尔普在马堡学派认识论上的新康德主义的角度和限度内打量希腊哲学史。因此，他对代表一种实在论（Realismus）的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这种接受实乃一种独断论（Dogmatismus），都采取了一种尖锐的反对姿态。然而，这同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种不充分的认识丝毫无关。相反，人们在今天方才重新抵达的那种结果，已经被纳托尔普所预期到了。纳托尔普关于希腊哲学的作品如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主题和编排”（Thema und Disposition der aristotelischen Metaphysik），1888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1-8章”（Aristoteles: Metaphysik K 1-8），1888年；“亚里士多德和埃利亚学派”（Aristoteles und die Eleaten），1890年；《德谟克利特的伦理残篇，文本和研究》（Die ethischen Fratmente des Demokrit, Text und Untersuchungen），1893年；《古代认识问题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Erkenntnisproblems im Altertum），1884年。注2诠释学处境进一步被下面这一点所标明，那就是：纳托尔普在新康德主义的范围内从康德出发就一般意识科学提出了最为尖锐的问题提法。他在马堡学派中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贡献在于他在新康德主义阵营中第一次提出了心理学问题，即那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如何能同哲学相协调这一问题。他在这一领域的作品如下：《根据批判方法而来的心理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Psychologie nach Kritischer Methode），1888年；《根据批判方法而来的一般心理学》（Allgemeine Psychologie nach Kritischer Methode），1912年。注3他从笛卡尔出发来确定方向，关于笛卡尔的认识论他本人写有：“笛卡尔的认识论”（Descartes’ Erkenntnistheorie），1882年。注4纳托尔普在其心理学中提出了意识之难题，也即是说，他追问作为哲学研究之基础的意识由之成为问题的方法。正如已经说过的，意识——作为哲学的基础——之问题，当时在本质上被自然科学的问题提法所统治；但它同时也被布伦塔诺（Brentano）的《从经验立场而来的心理学》（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注5所预先规定。纳托尔普在1912年新版的《心理学》（Psychologie）注6一书凭借两个批判性的附录而特别有价值，在这两个附录中，纳托尔普深入考察了同时代的哲学研究。纳托尔普是最为做好准备同胡塞尔进行争辩的人。他1901年的论文“关于逻辑方法之问题”（Zur Frage der logischen Methode）注7证明了这一点，在那儿，他论及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导论》（Logsi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此外，他发表于1914年和1918年的“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的观念》”（Husserls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注8一文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那儿他讨论了胡塞尔的《观念》一书。对于胡塞尔本人来说，纳托尔普的推动是决定性的。


  纳托尔普的工作范围之广度表现在下面这些方面。就其通常角度看，马堡学派在认识论上进行定位。然而，对于纳托尔普来说，本质上不同的各种主题在背景中都是有生命力的：社会哲学、教育学，最后包括他最早发表的作品和他最后的时日都加以关注的宗教哲学。因此，在其最早发表的作品中，即在他作为博士的首部论著中注9，他着眼于对一种非经验的实在性的奠基来研究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之间的关系。随之有了同柯亨（Cohen）一起工作的岁月。为了看清纳托尔普的学术贡献，我们必须把他的工作往回置到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那时尚无人有哲学兴趣。我们今天超越康德之所以变得可能，那仅仅是由于马堡学派首先迫使我们回到他那儿。马堡学派的使命就在于：一方面保持和恢复了传统，另一方面又培植起了概念研究的严格。我们同时必须把马堡学派的学术著作——如柯亨的《经验理论》（Theorie der Erfahrung）注10，置于布伦塔诺撰写其《从经验立场而来的心理学》以及狄尔泰撰写《施莱尔马赫生平》（Das Leben Schleiermachers）注11的那个年代中。更近的哲学，即当代哲学，就是从这三部著作和立场中发展出来的。马堡学派具有下面这些特点，那就是：它已经取得了最深刻的问题提法，并且已经发展出了最深刻的概念性。关于其真假问题，我们不打算在这儿来加以裁断。或许该问题提法甚至就是假的。


  在德国教授中，纳托尔普是少数和最早的那些人中的一位，甚或是唯一的一位，他在十多年前就明白，当德国青年人在1913年秋聚集到霍恩-迈斯讷（Hohen Meißner）注12并起誓要根据内在真实和自我负责来塑造其生活时，他们在想什么。这些最优秀的人中的许多已经陨落。然而，任何具有识别能力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此是在今天正逐渐再次立于新的根基之上，都知道青年人在这一任务中有着他们自己的使命。纳托尔普理解了他们，从而在他们身上最好地保有了他的纪念。继承他的精神遗产、以同样的客观性和彻底性进行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困难的。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他都还遭到非常严厉且不公正的攻击。对此他说道：我将保持沉默。他能够保持沉默；他是那些我们能够沉默地与之一道散步的人中的一位。他在文献知识方面的深度和广度在今天已经难以企及。他基于对希腊哲学的实际理解已经了解到：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任何理由特别骄傲哲学的进步。


  预备思考


  §1. 对阐释柏拉图对话进行双重准备的必要性


  本讲座课的任务是阐释柏拉图的两篇晚期对话注13。之所以限于阐释这两篇对话就在于，在这两篇对话中所探讨的实事内容要求一种特别深入的理解。对这儿要加以讨论的各种事情的占有必须这样来进行，那就是：这些事情要不断地重新加以再现。诸如是（Sein）和不是（nichtsein）、真（Wahrheit）和假象（Schein）、认识（Erkenntnis）和意见（Meinung）、陈述（Aussage）和概念（Begriff）、价值（Wert）和无价值（Unwert）等概念，都是一些基本概念，人们乍一听说就理解它们在说什么，以至于认为它们是自明的、对之无需进一步加以澄清的概念。对这两篇对话的阐释恰恰要让我们熟悉这些概念究竟在意指什么。对此需要双重的准备：


  1. 对是和不是、真和假象这类独特对象究竟如何才变得可见的一种定位；在这儿，这样的东西必须得加以探求，以便对之进行讨论。


  2. 在下面这一意义上的一种准备，那就是：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把握我们于柏拉图那儿所遇到的过去，从而我们不会把随随便便的各种见解牵强附会地解释到它身上，也不会随随便便地把各种见解塞到它里面。


  因此，这双重准备一方面包含了对要加以讨论的对象之种类的定位，另一方面包含了对我们由之抵达历史的过去的那种基础的讨论。


  在这儿首先将现象学的方法和目的当作准备，此乃涉及的最初的东西。这首先只能被理解为简要的指示。我们恰恰打算在讲座之进程中，凭借对诸概念的讨论，在与事情的交往中渐渐地将我们自己带入这一研究类型中。


  a） 哲学-现象学的准备。现象学的方法和目的


  现象学这一表达最容易适合澄清这儿所要讨论的东西。现象学意味着：λέγειν［说］一一谈及φαινόμενον［显现出来的东西］一一显示自身者。但是，如果这样加以规定，那现象学将等同于任意一门科学。甚至植物学也描述那显示自身者。现象学的考察方式通过它将那显示自身者置于其中并在其中追寻它这一特定的着眼点而与众不同。最初的着眼点就是追问这种是者之是（das Sein dieses Seienden）这一问题。我们以后将那显示自身者称作现象（Phänomen）。这一表达不可以同假象（Schein）、显象（Erscheinung）这些表达所意指的东西相混淆。现象，在是者的被展开之各种不同可能性中如其显示自身那样标明是者。这种基本上是一种自明东西的考察方法不是一种技能，相反，它在任何源始地进行哲学一番的活动中都是活泼泼的。因此，我们刚好能够在希腊人那质朴、源始的思考那儿学习它。在当代，现象学的考察方法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首次得到实现。这些研究的主题是来自我们称作意识或体验的东西之领域内的那些特定的现象。各种特定的体验类型、各种认识行为、各种判断行为得到描述；追问它们真正看上去是怎样的，它们的结构应如何加以规定。意识和体验是最切近的主题，这奠基在时间中，即奠基在历史中。重要的是描述性的心理学，尤其是狄尔泰。认识活动、各种体验行为等要能得到确定，那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些现象看上去是怎样的。它包含了整个一系列困难。但最难以把控的东西在于下面这些方面，那就是：所有这些领域在其身后都已经有了一个丰富的研究史；因而我们无法自由地接近这些对象，相反，我们总是已经在各种特定的问题提法（Fragestellungen）和视之方式（Sichtweisen）中看到它们。因此，存在着一种不断批判和检查的必要性。柏拉图的对话在言谈和反驳的生命力上尤其适合于进行这样的不断批判和检查。我们不谈论这种哲学流派的进一步演变。决定性的东西是，现象学已经再次给出了在哲学之领域内科学地进行追问和回答之可能性。它是否解决了哲学的所有问题由此还并不确定。如果它正确地理解了它自己和时间，那它将首先把自己限定在下面这种工作之内，那就是：第一次把要加以谈论的事情带入眼帘并对之进行一种理解。进入现象学不会通过阅读现象学文献和发现在那儿所构建起的东西而发生。根本无需了解各种意见。如果是那样，现象学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误解了。相反，对事情的具体工作必须就是赢得对现象学的某种理解的道路。问题的关键不是回到现象学的各种流派和讨论那儿，而是在对事情进行详细讨论这一工作中将自己带入现象学地看这一立场里。一旦赢得了对事情的理解，那时现象学也就可以消失了。本讲座课并不打算把诸位训练为现象学家；相反，大学中的一门哲学讲座课的真正任务是：为了你们各自的科学领域，给予你们对各种科学问题的一种内在理解。仅仅基于这种方法，问题：科学和生活，方才被带到决断面前，也即是说，我们首先重新学习真正形成科学工作的活动方法，以及由此真正形成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科学的生存（Existenz）注14之内在意义。


  让我们前往准备工作的第二点，即正确地把握我们于柏拉图那儿所遇到的历史的过去。


  b） 历史学-诠释学的准备。诠释学之原则：从清晰的东西到模糊的东西。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


  本讲座课所寻求抵达的这种过去，并不是那种从我们这儿脱落开去离得远远的东西。相反，我们就是这种过去本身。只要我们还在明确地培植传统并是“古典时期的古代（das klassische Altertum）”注15的朋友，那我们就还绝不是过去；相反，我们的哲学和科学就靠这些基础即靠希腊哲学而活着，并且这种依赖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再意识到它：它们已经变成了自明的。恰恰在我们不再看到、已经变成了日常的东西那儿，某种东西在起作用——它曾经是在西方历史中被担负起来的那种最伟大的精神努力之对象。阐释柏拉图对话的目标在于：让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自明的东西在这些基础上变得透彻。理解历史，指的无非就是理解我们自身；不是在我们能够发现我们是怎样的这个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经验到我们应当要（sollen）什么这个意义上。占有过去，意味着在对这种过去的罪欠（Schuld）中认识自己本身。下面这点是能够是历史本身（die Geschichte selbst zu sein）之真正可能性，那就是哲学揭示出：如果它认为能够重新开始、能够让自己感到惬意、能够随便就让自己被某位哲学家所激动，那么，它就处在对于某种疏忽和某种不担当的罪欠中。然而，如果历史对于精神性的生存来说就意味着这样的东西，那么，理解过去这一任务的困难就会加剧。如果我们想深入到柏拉图实际的哲学工作中去，那我们就必须担保我们从一开始就取得正确的门径，也即是说，从一开始就要遇见那并不正好就处在那儿的东西。对此我们需要一种引导线索。迄今为止通常以下面这种方式阐释柏拉图哲学，即从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儿前往柏拉图。我们打算选取相反的道路，从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这道路并非闻所未闻。它依循诠释学那古老的原则，即在进行解释时应从清晰的东西到模糊的东西。我们假定亚里士多德已经理解了柏拉图。甚至那对亚里士多德生疏的人也将基于他的研究水准看到，认为亚里士多德已经理解了柏拉图这并不冒失。因为正如通常关于理解的问题所说的，同前人对他们自己的理解相比，较后的人总是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在创造性的研究中基本的东西恰恰在于：该研究在决定性的地方不理解自己本身。如果我们想深入柏拉图哲学，那我们就要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引导下来做这件事。在此没有任何对柏拉图的价值判断。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就是柏拉图手把手教给他的，只不过被更加彻底、更加科学地塑形罢了。因此，亚里士多德应使我们对柏拉图有准备，指引我们进入柏拉图《智者》（Sophistes）和《斐勒柏》（Philebos）这两部对话那独特的问题提法中。并且在ὄν［是者］注15a和ἀεί［始终］以及ἐνδέχεται ἄλλως［能够变化］之不同范围内，这种准备将是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问题注15b。


  但是，由于后来无人能同亚里士多德比肩，故我们被迫跃入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研究中，以便赢得某种定位。在本讲座课中，该定位应仅仅完全纲要性地并在各种基本问题之限度内给出。对柏拉图的引用将根据亨里克·斯特方（Henricus Stephanus）注161519年的版本；其页码和卷次被用在了所有现代版本之上。我们将自己限定在对《智者》和《斐勒柏》这两部对话的阐释之上注17。在对更加困难的问题的澄清上，就是态学（Ontologie）来说我们将参考《巴门尼德》，就认识现象学（Erkenntnisphänomenologie）来说将参考《泰阿泰德》（Theätet）。


  c） 对《智者》之主题的首先提示。智者、哲学家、是者之是


  在《智者》中，柏拉图在人的此是之各种最彻底的可能性之一中，即在哲学上的生存中思考人的此是。更确切地讲，柏拉图通过分析智者是什么来间接地显示哲学家是什么。他不是通过提出某种空洞的计划——即说如果一个人想是哲学家那他就必须做什么，而是通过进行哲学活动来显示这一点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本身生活在哲学中时，我们方才能具体地说作为真正的非哲学家的智者是什么。由此就导致了在该对话中显现出一种独特的纠缠。恰恰通过对是者之是的一种沉思，柏拉图取得了就其是来阐释智者的正确地基。因此，我们将于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一种最初定位中寻找他关于是者和是所说的。


  §2. 从亚里士多德出发对柏拉图《智者》的定位


  a） 主题：是者之是


  首先，是者被整体不确定地取得了，确切地讲，被取作此是位于其中的世界这种是者（das Seiende der Welt）注18，并且被取作此是这种是者（das Seiende des Daseins）本身。这种是者首先仅仅在一定的环围（Umkreis）内展开了。人生活在他仅仅于一定限度内打开了的环境（Umwelt）注19中。基于这种自然的定位在其世界中向着他产生出了诸如科学这样的东西，而科学在一些确定的方面都是对此是着的世界（die daseiende Welt）和本己的此是的一种拟定。但首先在此是的东西，还未在知识的意义上被认识了；相反，意识对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看法、δόξα［意见］——它如其首先所看起来和显现、δοϰεῖν［看起来］的那样来接纳世界。由此一些确定的看法、关于生活及其意义的各种意见在自然的此是那儿首先形成。智者和演说家就活动其中。然而，只要科学研究从这种自然的此是那儿上路，那它就必定恰恰要穿过这些意见、穿过这些暂时的规定并寻找朝向事情的道路，以便事情变得更为确定，并由此赢得概念。这对于日常此是来说并非是自明的；它要在是者的是上切中是者是困难的，甚至对于其每天的生活都同语言挂钩的希腊这样的民族来说也同样如此。《智者》——甚至每一篇对话——表现出在途中的柏拉图；它表明了对一些坚不可摧的原则的打碎，以及要走上-前去-理解-现象（das Zum-verstehen-Kommen der Phänomene）；它还同时表明，柏拉图如何不得不打住，并且不继续推进。


  为了能够看清柏拉图的工作并正确设身处地地理解它，就需要正确的立场。我们期盼亚里士多德对下面这些问题的答复：他本人，因而柏拉图以及希腊人看到了哪种是者？对于他们来说通达该是者的通达方法是什么？由此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将自己带入追问是者及其是的正确的姿态中和正确的看之方式中。只要我们对之有了一种最初的定位，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带入下面这一可能性中，那就是把我们自己置于对柏拉图的一篇对话的正确考察方法中；一旦那样，我们也就能够在它的每一步伐中跟随它。除了再次尽可能源始地详细讨论对话之外，阐释没有别的什么任务。


  b） 通达方法：认识和真。ἀλήϑεια［真］


  那将是者展开为这样那样的是者并拥有如此展开了的东西的通达方法和交道方法（Zugangs-und Umgangsart），我们惯于将之称为认识（Erkennen）。那打开了是者的认识是“真的（wahr）”。一种已经把握了是者的认识（Erkenntnis）注20，在某一命题、某一陈述中表达自己和反映自己。我们于是将这样一种陈述规定为一种真（Wahrheit）。在真之概念或在真之现象那儿——如希腊人已经加以规定的，我们将由此取得关于下面这一东西的消息，那就是：它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认识，并且它处在同是者的“关系”中。因为着眼于在其此是身上的那种活泼泼的认识活动，他们已经猜测性地把“真”之概念在概念上分析为认识的“特性”。我们不打算检查希腊逻辑学史；相反，我们寻求于在希腊逻辑学的范围内对真的规定抵达其顶峰那儿——即于亚里士多德那儿——的定位。


  基于逻辑学的传统——它在今天依然还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知道，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真才明确地被规定。亚里士多德首次强调：一种判断是真的；真的或假的这样的规定原初位于判断中。真是“判断之真”。我们后面将看到，这种规定——尽管是肤浅的——就一定方式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真之现象于“判断之真”那儿被讨论和奠基。


  §3. 对ἀλήϑεια［真］的首次刻画


  a） ἀλήϑεια［真］一词的含义。ἀλήϑεια［真］和此是


  希腊人对于真有着一种独特的表达：ἀλήϑεια［真］。α是一种褫夺词α-。因而它对于我们肯定地加以理解的某一事情具有一种否定的表达。对于希腊人来说，“真”同在德国人那儿的“不完满（Unvollkommenheit）”具有同样否定性的含义。这种表达不是单纯否定性的，而是在某种特殊方式中的否定性的。我们表达为不完满的那种东西，绝非同完满无关，相反，它恰恰朝向完满：它在同完满的关联中不是如它能够是的那样。这种否定是一种完全独特的否定。它常常隐匿在一些语词和含义中，例如，在也是一种否定性表达的“盲”这个语词那儿。盲是不能看；并且只有那能看的才能是盲的。那能说的才能沉默。因此，那在是上具有一种朝向完满的确切定位的，是不完满的。“不完满的”意味着：它加以谓述的东西不具有它本能够、本应该具有的、人们本希望的那种完满。同完满相关联它欠缺某种东西，该东西从它那儿拿走了、夺走了——privare［丧失］，就像褫夺词α-所说的。在希腊人那儿，真——对于我们来说是肯定性的东西，被否定性地表达为ἀλήϑεια［真］；假——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定性的东西，则被肯定性地表达为ψεῦδος［假］。ἀλήϑεια［真］说的是：不再是隐藏的，已经被揭开了的。这种褫夺性的表达暗示希腊人对下面这点具有某种理解，那就是：世界之未遮蔽地是（das Unverdecktsein）必须首先被努力争得，它是那首先和通常不可占有的东西。世界首先——即使不是完全——是锁闭的；进行展开的认识活动首先根本还未传播开来；在自然需求所要求的范围内，世界仅仅在环境这种最为切近的环围内展开了。那在自然的意识中于一定限度内或许已经源始地展开了的东西，恰恰通常被语言再次遮蔽和歪曲。各种意见在概念和命题中凝固，它们不断被重复，以至于那已经源始地展开了的东西再次隐藏了。因此，日常此是活动在双重遮蔽中：首先活动在单纯的不识（die bloße Unkenntnis）注21中，然后活动在许多更为危险的遮蔽中——只要那业已揭示的东西被闲谈（das Gerede）变成不真。鉴于这种双重遮蔽，一种哲学有了两项任务：一方面积极地第一次向着事情突进，另一方面同时担负起同闲谈的斗争。两种趋向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精神活动的真正动力。他们同修辞术、智者术的斗争就是对此的证明。因此，希腊哲学的透彻性并不在所谓希腊此是的轻松愉快中取得，仿佛在其安睡中赋予给了希腊人似的。对他们工作的更为仔细的考察恰恰表明，为了深入到是本身并且同时穿过闲谈需要何样的努力。而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期待廉价地就得到事情，尤其是由于我们承负着一个丰富且错综复杂的传统。


  只要是者被遭遇到，那么，无蔽（die Unverborgenheit）就是对是者的一种规定。当是（das Sein）不能够是不无蔽时，ἀλήϑεια［真］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属于是。因为自然是现成的，甚至在它被揭示出来之前。只要是者处在同对它的一种观望的关系中，处在同一种在是者那儿的环视着地展开的关系中，处在同一种认识活动的关系中，那么，ἀλήϑεια［真］就是是者的一种独特的是之性质。另一方面，尤其由于是 = 在场（Sein = Anwesenheit），而在场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被占有、在它那儿“是”，故ἀληϑές［真的］也确实位于ὄν［是］中，并且是是本身（das Sein selbst）的一种性质。然而，在同ἀλήϑεια［真］所处之地的关系中，展开活动自身是一种是，它根本不是首先被展开的那种是者即世界的一种是之方式，而是我们称之为人的此是这种是者的一种是之方式。只要展开活动和认识活动对于希腊人来说目的就在于ἀλήϑεια［真］，那么，根据它们所达成的、即根据ἀλήϑεια［真］，对于他们而言它们就意味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我们不打算翻译这个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意味着：揭开着地是（Aufdeckendsein），把世界从锁闭和遮蔽中取出。这就是人的此是的一种是之方式。


  这首先显现在言说中，显现在交谈中，即显现在λέγειν［说］中。


  b） ἀλήϑεια［真］和语言（λόγος［逻各斯］）。ἀλήϑεια［真］作为人（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的是之方式，更确切地说，作为生命（ψυχή［灵魂］）之方式


  因此，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首先显现在λέγειν［说］中。λέγειν［说］、即言说，是人的此是的一种基本情状（Grundverfassung）。在言说中此是以谈论某物、谈论世界的方式说出自己。这种λέγειν［说］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如此纠缠不休的东西和如此日常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同这种现象相关联并根据它来获取人之定义，他们把人规定为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注22。与这一定义相配合的是作为进行计算、ἀριϑμεῖν［计算］的那种是者的人之定义。计算在这儿并不意指计数，而是意指指望某种东西，有所算计地是（berechnend sein）；仅仅基于计算的这种源始意义，数字方才形成。


  亚里士多德把λόγος［逻各斯］——后来被称作enuntiatio［陈述］和判断，在其基本功能上规定为ἀπόφανσις［表达］，规定为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规定为δηλοῦν［揭示］。它的实施方式是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即赞同和反对，后来被称作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甚至ἀπόφασις［否定］，即对某一规定的反对，也是一种让某物被看的揭开。因为只有当我指出某件事情时，我才能够反对该事情具有某种规定。在言说的所有这些方式中，言说，即φάναι［说］，是生命的一种是之方式。言说作为有声表达，不是单纯的响声、ψόφος［响声］，而是ψόφος σημαντιϰός［进行意指的响声］，即一种显示某物的响声；它是φωνή［语音］和ἑρμηνεία［释义］：ἡ δὲ φωνὴ ψόφος τίς ἐστιν ἐμψύχου［语音是有灵魂的东西的一种响声］（《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420b5以下），“φωνή［语音］是一种在本质上仅仅属于有生命的是者的响声”。只有动物能从自己那儿发出声音。ψυχή［灵魂］是οὐσία ζωῆς［生物的所是］，它构成了一种有生命的是者的真正是。于同一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在是态学上把灵魂的本质规定为：ἡ ψυχή ἐστιν ἐντελέχεια ἡ πρώτη σώματος φυσιϰοῦ δυνάμει ζωὴν ἔχοντος［灵魂是在潜能上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实现。］（《论灵魂》第二卷第1章，412a27以下），“灵魂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有生命的东西那儿，即在那于潜能上是有生命的是者那儿，构成了其真正的在场地是（Anwesendsein）。”在这一定义中，生命同时被定义为运动。我们惯于把运动算到生命现象里。但运动在这儿不仅仅被理解为由位置而来的运动，即理解为位移，而且也被理解为任何一种运动，即被理解为μεταβολή［变化］，理解为变化之在场地是。因此，每一πρᾶξις［实践］、每一νοεῖν［看］都是运动。


  因此，言说是φωνή［语音］，即一种含有某种ἑρμηνεία［释义］、关于世界说出了某种东西的有声表达——那被说出的东西能够被理解。作为这样的有声表达，言说是有生命的是者的一种是之方式，是ψυχή［灵魂］的一种方式。这种是之方式被亚里士多德总结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因此，人的生命在其是上是ψυχή［灵魂］，是进行言说、进行解释，也即是说，它实施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亚里士多德不仅在《论灵魂》一书中于是态学上奠基了这一实情，而且在该基础上第一次首先看清并阐释了诸现象的多样性，即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各种可能性之多样性。阐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6章（1138b35以下）中完成。


  因此，让我们转向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阐释。我们还会参考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


  引导部分   对作为柏拉图是之研究基础的ΑΛΗΘΕΙΑ［真］的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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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方式（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τέχνη［技艺］、φρόνησις［明智］、σοφία［智慧］、νοῦς［智性直观］注23）的初步概览（《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6章）


  §4. 对于柏拉图的是之研究来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含义


  a）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五种方式（《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3章）。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作为是之研究的基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作为此是的是之规定（ἀληϑεύει ἡ ψυχή［灵魂进行去蔽］）


  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卷第3章（1139b15以下）通过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样式的一种纲领性列举，引入真正的探索：ἔστω δὴ οἷς ἀληϑεύει ἡ ψυχὴ τῷ ϰαταφάναι ἢ ἀποφάναι, πέντε τὸν ἀριϑμόν· ταῦτα δ' ἐστὶ τέχνη ἐπιστήμη φρόνησις σοφία νοῦς· ὑπολήψει γὰρ ϰαὶ δόξῃ ἐνδέχεται διαψεύδεσϑαι.［假定灵魂根据肯定或否定进行去蔽的方式有五种：它们是技艺、知识、明智、智慧和智性直观。因为基于信念和意见灵魂可能犯错。］“因此，作为赞同和反对的人的此是于其中展开是者的方式有五种。它们是：精通注24——在操劳、使用、创制中（Sich-Auskennen im Besorgen, Hantieren, Herstellen）；科学（Wissenschaft）；环视——洞察（Umsicht Einsicht）；理解（Verstehen）；知觉着地意指（vernehmendes Vermeinen）注25。”亚里士多德加上ὑπόληψις［信念］——即认为（das Dafürhalten）、把某种东西认作某种东西，和δόξα［意见］——即看法、意见，作为补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两种方式在其ἐνδέχεται［它能够］上刻画着人的此是：ἐνδέχεται διαψεύδεσϑαι［它能够犯错］；只要人的此是在它们中活动，那它就可能弄错。δόξα［意见］并不直截了当地就是假的；它可能是假的；它可能歪曲是者，可能挤到它前面去。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都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联系；除了νοῦς［智性直观］，其余的全都在这儿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没有不是进行言说的环视和理解。τέχνη［技艺］是在操劳、使用和创制中的精通，它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形成，如在鞋匠和裁缝那儿；它不是使用和做本身，而是一种认识方法（Erkenntnisart），就是那引导ποίησις［创制］的精通。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种东西的名号。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环视（洞察），σοφία［智慧］是真正的理解，νοῦς［智性直观］是知觉被意指的东西的那种意指。νοεῖν［看］在希腊哲学那决定性的开端——希腊和西方哲学之命运在那时就被决定了，即在巴门尼德那儿就已经浮现出来：意指（das Vermeinen）和被意指的东西（das Vermeinte）是同一的。


  如果我们致力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揭开之诸方式所说的，那我们就将赢得：


  1. 对开放给希腊此是去经验和询问世界这种是者（das Seiende der Welt）的诸可能道路的定位。


  2. 对在各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中被展开的不同是之领域（Seinsgebiete）的一种展望，以及对其独特的诸是之规定（Seinsbestimmungen）的一种展望。


  3. 对希腊人的研究所保持其间的那些限度的一种最初理解。


  通过这三个方面，我们将赢得柏拉图的诸探询进行其上的那种地基，在那儿他既探询作为世界的是者之是，23也探询作为人的此是的是者之是注26，即探询在哲学上科学的生存。我们将被立于下面这一位置上：同柏拉图一道踏上其可能的诸研究道路。


  亚里士多德在列举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之前，他说道：ἀληϑεύει ἡ ψυχή［灵魂进行去蔽］。因此，只要是者被遭遇，那真就是它的一种性质；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它实乃人的此是自身的一种是之规定。因为此是对认识的每一竭力争取，都必须同是者之遮蔽相抗争而得以实现，该遮蔽有三种类型：1.不识，2.占统治地位的意见，3.错误。因而人的此是就是那真正是真的的东西；它位于真中——如果我们用真来翻译ἀλήϑεια［真］的话。真地是（Wahrsein）、在-真-中-是（In-der-Wahrheit-sein），作为此是的规定意味着：未加遮蔽地占有此是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每一当时的是者。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更为明确加以把握的东西，柏拉图也已经看到：ἡ ἐπ' ἀλήϑειαν ὁρμωμένη ψυχῆς［灵魂对真的欲求］（参见《智者》228c1以下）注27，灵魂从自己那儿走上通往真的道路，走上通往是者的道路——只要它是未被遮蔽的。另一方面对于οἱ πολλοί［许多人］来说，他们τῶν πραγμάτων τῆς ἀληϑείας ἀφεστῶτας［远离事情之真］（《智者》234c4以下），他们依然远离事情的无蔽。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将如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一样于柏拉图那儿发现同样的定位。我们必须假设他们两人对关于此是的诸基本问题采取了一种同样的姿态。因此，灵魂——人之是，严格讲是那位于真中的东西注28。


  如果我们坚持作为未遮蔽地是（Unverdecktsein）、被揭开了地是（Aufgedecktsein）的真之意义，那么，下面这一点就会变得清楚：真（Wahrheit）同实事性（Sachlichkeit）所意味的一样多，被理解为此是对世界和对它自己本身的那种行为，在该行为中是者根据事情而在此。这就是正确加以理解的“客观性（Objektivität）”。作为普遍有效性（Allgemeingültigkeit）、普遍约束力（Allverbindlichkeit）的客观性还并不包含在这种真之概念的源始意义中。它们同真毫无关系。某种东西能够是普遍有效的、有普遍约束力的，但却能够依然不是真的。大多数的那些偏见和自明性就是这些通过对是者的歪曲而突显出来的普遍有效性。反之，那并不对于每个而是仅仅对于某一个体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可能恰恰是真的。同时，在这种真之概念中、在作为揭开的真中，下面这点还尚未预先断定：真正的揭开必定会是理论认识或理论认识之某种确定的可能性，如科学或数学，仿佛作为最严格科学的数学也就是最真的东西，并且唯有比得上数学这种明见之典范的东西最后方才是真的。相反，真、无蔽、被揭开了地是，对准是者本身，而不对准科学性之某一确定的概念。它位于希腊人的真之概念的意图中。另一方面，希腊人对真的这种阐释恰恰导致了下面这一点：我们在理论认识中看到了认识的真正典范，并且所有的认识都根据理论认识而被定位了。我们不可能详细追踪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仅仅想澄清这种可能性之根源。


  b） 真之概念的历史


  ἀληϑές［真的］根据词义意味着：未被遮蔽的。事情、即πράγματα［事情］，首先是未被遮蔽的。τὸ πρᾶγμα ἀληϑές［事情是真的］。不是只要事情是，而是只要事情被遭遇，只要它是某种打交道之对象，这种未被遮蔽才属于事情。因此，未遮蔽地是，是此是的一项特殊的业绩，它在灵魂中有其是：ἀληϑεύει ἡ ψυχή［灵魂进行去蔽］。于是，进行揭开的最切近方法是对事情的言说、即我们能够将之把握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那种生命之规定，它原初地担负了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功能。ἀληϑεύει ὁ λόγος［逻各斯进行去蔽］，并且尤其是作为λέγειν［说］的λόγος［逻各斯］。于是，只要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一种说出-自己（Sich-Aussprechen），一种传达，那么，λόγος［逻各斯］就同时取得了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之意义。因而λόγος［逻各斯］一方面意味着言说、λέγειν［说］，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被说出的东西、即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并且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是那ἀληϑεύει［进行去蔽］的东西，那么，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的λόγος［逻各斯］就是ἀληϑής［真的］。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这样。然而，只要言说是一种被说出了地是（Ausgesprochensein）、只要它在命题中赢得一种本己的存在（Existenz），以至于某一认识被保存其间，那么，甚至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也能被称作是ἀληϑής［真的］。这种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的λόγος［逻各斯］恰恰就是真首先位于其中的方式。在切近的交谈（Miteinandersprechen）注29中，人们将自己附着在那被说的东西那儿；在对被说的东西的听中并不必然且每次都进行着真正的认识，从而如果我要理解某一命题，那我不必在其每一步骤上都必定重复它。即使雨等等并未再现给我，我也能够说几天前下过雨。无需具有同我所谈论的是者的一种源始关系我就能够不经意地说出一些命题并理解它们。在这种独特的模糊中，所有的命题都被重复并在此被理解。诸命题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此是；似乎无需实施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那源始的功能，我们就能依它们而行事，它们变成了正确，变成了所谓的真。我们同他人一道参与到命题中去了，完全信赖地重复它们。由此λέγειν［说］在πράγματα［事情］面前争取到了一种特别的超然性（Freiständigkeit）。我们将自己保持在闲谈中。只要我们竟想在世界中进行定位，并且根本不能够源始地占有一切，那我们就会如此这般地谈论事物，它也就具有一种我们要加以遵循的独特的约束力。


  后来的思考——它已经失去了源始的地位——把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视为那种是真的或是假的的东西。从这种超然的命题中人们意识到：它能够是真的或假的。只要这样一种超然的命题在无需知道它是否真正是真的情形下被取作真的，就会生起下面这一问题：这种命题之真位于何处？一个命题，一个判断——它是具有灵魂的东西的某种规定，如何能同事物相符合？如果我们将ψυχή［灵魂］取作主体，将λόγος［逻各斯］和λέγειν［说］取作体验，那我们就会有下面这一难题：主体性的体验注30如何能够同客体相符合？于是真位于判断和对象的符合中。


  一种思潮现在会说：这样一种真之概念——根据它真被规定为具有灵魂的东西、主体性的东西同客体性的东西的符合，是一种荒谬。因为，为了能够说事情同判断相符合，那我就必须得已经认识了事情。为了在客体性的东西那儿估量主体性的东西，那我就必须得已经认识了客体性的东西。因此，这种已经认识（Erkannthaben）之真对于认识之真来说已经被设为了前提。既然在这儿有着一种荒谬，那关于真的这种理论就站不住脚。


  在最新的认识论那儿还继续着一种步调。认识是判断，判断是肯定和否定，肯定是承认，被承认的东西是一种价值，一种价值在此刻就是作为一种应当，因此，认识的对象真正说来是一种应当。这种理论仅仅基于下面这点方才是可能的，那就是：我们坚持判断之实施这一实情乃是进行肯定，并且从这儿出发，无需就其是来考虑是者就试图规定对象对于这种承认来说是什么。既然认识的对象是一种价值，那么真就是一种价值。这种结构被扩展到整个是之领域，以至于人们最后会说：上帝是一种价值。


  这种真之概念的历史不是偶然的，相反，它奠基在此是本身中——只要此是在最切近的日常方法中、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进行认识并在对世界的沉沦（Verfallen an Welt）中沉沦于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因此，当λόγος［逻各斯］变成了单纯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那就不再能理解：“难题”就位于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及其是之类型那儿。但是，我们或许恰恰已经能够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儿了解到：这种被说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是表面的东西。更加仔细地深入到真的这种独特的沉沦史（Verfallsgeschichte）中去，现在还不是时候。


  让我们坚持下面这些：πρᾶγμα［事情］是ἀληϑές［真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生命的一种是之规定；它尤其被判给λόγος［逻各斯］；亚里士多德首先区分出了前面提及过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五种方式；他着眼于λέγειν［说］来区分它们；它们全都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μετά［依赖］并不意指言说对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来说是一种随意的附属物，相反，μετά［依赖］——属于τὸ μέσον［中心］、即中心——意指在这些方式自身之中，在它们当中有着λέγειν［说］。认识和思考总是一种言说，无论它是否有声表达出来了。所有进行打开的行为——无论是日常的自我-定位（Sich-Orientieren）还是科学性的认识，都在言说中进行。λέγειν［说］原初地担负起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功能。这种λέγειν［说］对于希腊人而言是人的基本规定：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因此，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的规定，在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会说话］的领域内并着眼于它，亚里士多德赢得了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五种方式的首次划分。


  §5. 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五种方式的最初划分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


  a） 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会说话］的两种基本方法注31：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


  ὑποϰείσϑω δύο τὰ λόγον ἔχοντα［假设有两种逻各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6），“让下面这点成为基础：有着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会说话］的两种基本方法。”它们是（1139a11以下）：


  1. 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它能够形成知识；这类λόγος［逻各斯］有助于知识的形成。


  2.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它能够形成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注32、环视性地观察、考虑；这类λόγος［逻各斯］有助于考虑的形成。鉴于这两者亚里士多德区分出了前面提及过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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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νοῦς［智性直观］似乎首先并未找到位置。然而，必须注意到：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所有这四种方式都位于νοεῖν［看］那儿；它们是νοεῖν［看］的某种确定的实施方法，它们是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注33。
  


  在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之间的区分着眼于在谈及和谈论中（im Ansprechen und Besprechen）什么（Was）被揭开了而赢得；它从在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中被占有的是者本身那儿取得。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是下面这种东西：ᾧ ϑεωροῦμεν τὰ τοιαῦτα τῶν ὄντων ὅσων αἱ ἀρχαὶ μὴ ἐνδέχονται ἄλλως ἔχειν［通过它我们观望那些其本源不可能是别的情形的是者］（1139a6以下）；它是“我们由之观望ἀρχαί［本源］在它那儿不可能是别的情形的那种是者”，是那种具有ἀίδιον［永久］（1139b23），即具有始终是（Immersein）这一性质的是者。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是ᾧ ϑεωροῦμεν［通过它我们观望］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参见1140a1）的是者。它是τέχνη［技艺］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所要对付的是者。τέχνη［技艺］要处理的是下面这些物：它们首先要被创制出来，它们目前还不是它们将是的那种东西。φρόνησις［明智］让处境（Situation）变得可通达；诸形势（Umstände）在每一行动中总是复又不同。反之，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σοφία［智慧］关涉那总是已经在此是、人们并不首先加以创制的东西。


  这一最初、最原始的是态学上的区分并不首先在一种哲学的思考中生起，相反，它是对自然的此是自身的一种区分；它不是被构建出来的，而是位于自然的此是之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活动其间的那种视域中。此是在其自然的是之类型中忙于那些是其创制之对象、是其最切近的、日常的操劳之对象的物。这整个环境尚未封闭，相反，它是世界本身的某一确定的部分。房子和庭院在天空下、在每天都按部就班地运转、每天都有规律地一再生起和消失的太阳下有其是。这种作为自然的世界——它总是如其所是地是着，在一定程度上是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东西（das Anders-sein-Könnende）得以显露出来的背景。这种区分是一种完全源始的东西。因此，说有两个是之领域，好比有两个场地——在理论思考旁边还并排躺着另一个，这是错误的。这一区分毋宁就是世界，以及对它在是态学上首先进行的一般划分。


  因此，亚里士多德立马联系到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之间的区分之原则说道：该区分必须根据是者进行定位。πρὸς γὰρ τὰ τῷ γένει ἕτερα ϰαὶ τῶν τῆς ψυχῆς μορίων ἕτερον τῷ γένει τὸ πρὸς ἑϰάτερον πεφυϰός, εἴπερ ϰαϑ' ὁμοιότητά τινα ϰαὶ οἰϰειότητα ἡ γνῶσις ὑπάρχει αὐτοῖς.［既然灵魂的诸部分根据同其对象的某种相似性和亲缘性才取得认识，那么，面对在属上不同的东西，灵魂的诸部分各自在属上自然也是不同的。］（1139a8以下）我从最后一句话开始翻译：“如果对于灵魂的这两个部分来说，也即是对于人的ψυχή［灵魂］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两种方式、即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来说，同事物相亲熟地是（Vertrautsein）应是可行的，γνῶσις［认识］——不是理论认识，而是在每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那十分宽泛的意义上、确切地讲在同是者的某种确定的适合这一意义上——是如下面这样的，即这两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在它们要加以揭开的是者那儿仿佛是在家似的，那么，面对是者的不同，灵魂之行为的每一种方式——即揭开的每一方式——根据其是之结构，在同各自的是者的关联上也必定是不同的。”


  b） 研究的任务和最初概述


  亚里士多德着眼于下面这一点而更加仔细地询问了进行打开的这两种基本方法，即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哪种基本方法是μάλιστα ἀληϑεύειν［最为去蔽］的，即哪种基本方法最为把是者从隐藏中取出？ληπτέον ἄρ' ἑϰατέρου τούτων τίς ἡ 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必须确定它们中每个身上最好的品质是什么。］（1139a15以下）关于这两者，必须要找出何者是〈各自的〉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的品质］、最真正的可能性注34，那就是能够在是者自身那儿揭开是者并将之作为被揭开了的东西加以保存，即能够作为依寓它而是的向着它而是（zu ihm sein als Sein bei）。对于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来说这种最高的可能性位于σοφία［智慧］中，对于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来说位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因此，进行展开的门径和保存是有区别和层次的；世界并非直截了当同等地被揭开给此是；此是，只要它在它自己本身那儿有着打开世界和自己的可能性，那它就不位于一种同等的展开性中。亚里士多德更加仔细的分析并不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最高方式开始，而是从我们首先于此是那儿所看到的那些方式，即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第3章）和τέχνη［技艺］（第4章）开始；并且他还通过证明进而往前推进：这些都不是最高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进而着手研究人们通常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的理解。因此，不是讨论关于知识和精通的某一被发明出来的概念，相反，亚里士多德仅仅寻求把握和更加清楚地把握人们究竟把这些东西意指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五种方式的分析中所进行的考察方法，是在基本区分中就已经是有生命力的那种考察方法：它根据每次被打开的那种每一当时的是者而被定位。


  §6. 对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本质规定（《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六卷第3章）


  亚里士多德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开始详细的思考。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具有一种流行的、很宽泛的含义——在这一含义中该词的意思同τέχνη［技艺］的意思、同任何一种知道怎么回事的意思一样多。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也具有这种含义。但在这儿，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有着科学的认识这一非常严格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用下面这一说明引入对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分析：δεῖ ἀϰριβολογεῖσϑαι ϰαὶ μὴ ἀϰολουϑεῖν ταῖς ὁμοιότησιν.［应当准确地说，而不是追随那些相似的东西。］（第六卷第3章，1139b18以下）“重要的是：严格地观望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现象-本身（das Phänomen -der ἐπιστήμη-selbst）注35，而不是仅仅基于别的东西来说明。”也即是说，不要基于那不是或也是的东西来说明。亚里士多德由之定位对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τέχνη［技艺］等现象进行分析的一般引导线索，是下面这一双重问题：1.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些方式所揭开的是者看起来是怎样的；2. 每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否也展开了该是者的ἀρχή［本源］。对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分析来说，引导线索同样如此：1.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所揭开的是者之问题；2. ἀρχή［本源］之问题。为何要设立这双重问题，在此还无法立马就是可理解的。


  a）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对象：始终是着的东西（ἀίδιον［永久者］）。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这种ἕξις［品质］注36的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基于时间（ἀίδιον［永久］、ἀεί［始终］、αἰών［永恒］）的是之阐释


  首先要着手的是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之问题。ὑπολαμβάνομεν, ὃ ἐπιστάμεϑα, μηδ' ἐνδέχεσϑαι ἄλλως ἔχειν.［我们认为，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所确立的东西，不容许是别的情形。］（1139b20以下）“我们说，我们所知识（wissen）的东西注37，不能是别的情形。”它必须始终是如此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由之开始的地方就是：是者在知识的最本己的意义上如何被理解了。在知识的意义中有着：ὃ ἐπιστάμεϑα［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所确立的东西］、“我们所知识的东西”，对于它我们说：它是如此的。我知识关于它的消息注38；我已经知识。在此就有着：它始终是如此的。因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关乎那始终是的是者。唯有那始终是的，才能够被知识。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无法被知识。因为，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ἔξω τοῦ ϑεωρεῖν γένηται［将处于观望之外］（1139b21以下）、“处于知识之外”；如果我刚好当前并不在它那儿，那么，它能够在此期间变化。然而，我却坚持着我的看法。如果这时它已经改变了，那么，我的看法就变成了假的。与之相反，知识因下面这点而突显出来，那就是：我始终知识我所知识的是者，即使ἔξω τοῦ ϑεωρεῖν［在观望之外］、在当时实际的观望之外。因为那是知识之对象的是者始终是着。它同时意味着：如果它被知识了，那这种知识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始终是着。因此，知识是一种已经揭开（Aufgedeckthaben）；它是对被知识的东西那被揭开了地是（Aufgedecktsein）的保存。它是一种向着支配着是者之外观的世界这种是者的被摆置地是（Gestelltsein）。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一种ἕξις［品质］（1139b31）。在这种东西那儿保存着是者的外观。如此被知识了的这种是者，决不能够是隐藏的；它决不在隐藏中最后居然变成了另外的东西，若是如此，那时知识则不再是知识了。因此，这种是者能够：γενέσϑαι ἔξω τοῦ ϑεωρεῖν［处于观望之外］，从当时实际的观望那儿摆脱出来；并且它仍然是被知识了的。因此，知识无需不断地加以实施；我无需不断地观望那已经被知识了的是者。相反，知识是一种依寓于-是者-在侧是（Dabeisein-beim-Seienden），一种就-其-揭开性-对之的-占有（Darüber-bezüglich-seiner-Aufgedecktheit-verfügen），即使我并未立于其前面。因为是者始终是着，我的认识方才是安全的。我无需一再返回到它那儿。因此，对于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我没有知识；——这就是为何人们会说：历史的东西（das Geschichtliche）真正说来不可能被知识。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是一种完全确定的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它的确是那奠基着科学之可能性的东西。科学整个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科学理论都依循着这种知识之概念。


  这种知识之概念并非演绎而来，而是从完整的知识之现象那儿看出。在此恰恰就有着：知识是对是者的揭开性的一种保存，知识独立于是者并又占有着是者。然而，我能加以占有的可知识的东西，必定必然如其是的那样是；它必定始终如此是；它是那始终如此是着的东西、不被生成的东西、从不曾不是和从不将不是的东西；它是如此持存的（beständig）；它是真正是着的东西。


  由此显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东西：是者就其是来说被时间的一个要素所规定。始终-不断（Immer-während），就其是刻画着这种是者。ὄντα［是者］是ἀίδια［永久者］（1139b23以下）。ἀίδιον［永久］与ἀεί［始终］和αἰών［永恒］属于同一族系。γὰρ τὸ ἀεὶ συνεχές［因为始终的东西是连续的］（《物理学》第九卷第6章，259a16以下）。ἀεί［始终］、“随时，始终不断”是“那把自己同自己系缚在一起的东西，决不被中断的东西”。αἰών［永恒］同终身（Lebenszeit）所意味的一样多，它被理解为完全在场地是（volles Anwesendsein）：τὸν ἅπαντα αἰώνα［完全永恒］（《论天》第一卷第9章，279b22）。任何有生命的是者都有着它自己的αἰών［永恒］，即它自己的在场地是之确定的时间。在αἰών［永恒］中表达出了一种有生命的是者所占有的当下（Gegenwart）之程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αἰών［永恒］意味着一般世界的绵延，根据亚里士多德，这种世界的确是永恒的、不生成的和不可毁灭的。因此，那具有生命的东西的此是以及整体世界的此是被规定为αἰών［永恒］。οὐρανός［天］为有生命的是者规定其αἰών［永恒］，规定其在场地是。此外，ἀΐδια πρότερα τῇ οὐσίᾳ τῶν φϑαρτῶν［永久的东西在所是上先于可毁灭的东西］（《形而上学》第九卷第8章，1050b7），“始终是着的东西就在场而言先于可毁灭的东西”，因而那首次生成出来的就是不曾在场的。因此，ϰαὶ ἐξ ἀρχῆς ϰαὶ τὰ ἀΐδια［最初的东西和永久的东西］（参见，1051a19以下）、ἀΐδια［永久的东西］是那对于所有其余是者来说构成了开端的东西。因而它们就是那真正是着的东西。因为对于希腊人来说是（Sein）意味着：在场地是（Anwesendsein）、当下地是（Gegenwärtigsein）。因此，那在现在始终是着的东西，是真正是着的东西和ἀρχή［本源］，是其余是者的本源。对某一是者的任何规定——如果必要的话，都会被引回到某一始终-是着的东西（ein Immer-Seiendes）那儿，并基于它而被理解。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τὰ ἀεί ὄντα, ᾗ ἀεί ὄντα, οὐϰ ἔστιν ἐν χρόνῳ.［始终是着的是者，作为始终是着的是者，不在时间中。］（《物理学》第四卷第12章，221b3以下）“那始终是着的是者，只要它始终是着，那它就不在时间中。”οὐδὲ πάσχει οὐδὲν ὑπὸ τοῦ χρόνου［它不受时间支配］（同上），“它不受时间支配”，它是不变化的。然而，亚里士多德也宣称，恰恰天是永恒的东西，是αἰών［永恒者］，严格讲，在 sempiternitas［永久］而不是在aeternitas［世世代代］的意义上是永恒的。反之，在这儿，《物理学》第四卷第12章，他说ἀεὶ ὄντα［始终是着的东西］不在时间中。但亚里士多德对他把“在-时间-中-是（In-der-Zeit-Sein）”理解为什么给予了严格的澄清。“在-时间-中-是”意味着：τὸ μετρεῖσϑαι τὸ εἶναι ὑπὸ τοῦ χρόνου［是被时间所测度］（参见221b5），“就是而言，它被时间所测度。”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并未涉及某种随随便便的和平均的“在时间中”之概念。相反，所有被时间所测度的，都在时间中。但是，只要某个东西的现在被规定：现在和下一个现在，那么，它就被时间所测度。但那始终是着的东西，就是恒常地位于现在中的东西，它的各个现在是无数的，是无限的，是ἄπειρον［无穷无尽的］。因为ἀΐδιον［永久者］那无穷无尽的现在是不可测度的，故ἀΐδιον［永久者］、即永恒者，不在时间中。但是，在我们的意义上，它并不由此就是“超时间的（überzeitlich）”。那不“在时间中”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依然是“有时间的（zeitlich）”，即它基于时间而被规定，——正如那不在时间中的ἀΐδιον［永久者］，也毕竟被ἄπειρον［无穷无尽］的现在所规定。


  我们必须抓紧那独特的东西，即是者在其是上根据时间被阐释。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之是者是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这就是对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的最初规定。


  b） 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ἀρχή［本源］的位置（《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3章，《后分析篇》第一卷第1章）。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可教性。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和ἐπάγωγη［归纳］。对ἀρχή［本源］的设定


  对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的第二重规定位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3章中：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是ἀποδειϰτόν［可证明的东西］（1140b35）。在这儿，即在第六卷第3章，它被这样加以表达：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διδαϰτή［可教的］（1139b25-35）、“可教的”；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可知识的东西作为可知识的东西，是μαϑητόν［可学习的］（1139b25以下）、“可学习的”。知识包含有：人们能够教它，即能够传授它和传播它。这对于知识来说是一种构建性的规定；不仅仅适用于知识，而且也适用于τέχνη［技艺］注39。尤其是科学知识、ἐπιστήμη μαϑηματιϰή［数学知识］。μαϑηματιϰαὶ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数学知识］（71a3），即数学，在一种极其突出的意义上是可教的。在知识那儿重要的是什么从这种可教性那儿显明出来。知识是一种向着是者的被摆置地是，即使它没有恒常地在是者那儿是但它也占有着揭开性。知识是可教的，即它是可传播的——即使一种真正的揭开无需发生。


  此外，λόγοι［诸逻各斯］是可教和可学的。亚里士多德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的言说。在这儿有着言说的一种双重类型。当演说家在法庭面前和群众集会中进行公开演说时，他们诉诸每个人都知道的对事情的普遍理解。在这种讲话中，不提供科学性的论证，而只需在听众那儿唤起某种确信。这διὰ παραδειγμάτων［通过事例］、通过举出某一打动人心的例子而实现。δειϰνύντες τὸ ϰαϑόλου διὰ τοῦ δῆλον εἶναι τὸ ϰαϑ' ἕϰαστον［通过特殊事例是明显的来证明普遍的东西］（71a8）：“它们通过特殊事例是明显的”、即通过某一确定的事件，“来证明普遍的东西。”——该普遍的东西对于其他人来说当是有约束力的。这是将一种确信传递给他人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是ἐπαγωγή［归纳］（71a6），它是一种单纯的引导，但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证。但人们也能采取这样的行为：从自然的理解出发、从人们知识并一致同意的东西出发，取得有约束力和普遍的东西，λαμβάνοντες ὡς παρὰ ξυνιέντων［仿佛从已经理解了的东西出发去进行把握］（71a7以下）。人们考虑一些确定的、听众所具有的并且不被进一步讨论的认识。人们试图从它们出发通过συλλογισμός［演绎］（71a5）向听众证明某种东西。συλλογισμός［演绎］和ἐπαγωγή［归纳］是能够向他人传授关于确定事物的某种知识的两种方法。ἐϰ προγιγνωσϰομένων［从预先知道的东西出发］（参见71a6）、“从预先所知识的东西出发”进行推断，是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传播方法。因而下面这点就是可能的：向某人传授某一确定的科学，只要那人占有一些确定的前提那就无需他本人已经看清了或能够看清所有的实情。这种μάϑησις［学习］在数学那儿被最为纯粹地形成。数学的诸公理都是一些προγιγνωσϰόμενα［预先知道的东西］，从它们出发人们进行一系列演绎，但却无需对那些公理具有某种真正的理解。数学家自身不讨论诸公理，而是用它们进行工作。诚然，在现代数学那儿有着公理学（Axiomatik）。但是，人们注意到，数学家甚至数学地从事公理学。他们试图通过演绎和关系理论来证明诸公理，从而采用了其自身以诸公理为其基础的方法。然而，诸公理自身并未由此被澄清。相反，澄清那预先已经熟悉的东西，是ἐπαγωγή［归纳］的事情，是径直观望这种澄清方法的事情。因此，ἐπαγωγή［归纳］显然是开端，也就是那展开ἀρχή［本源］的东西；它是更为源始的东西，并且它不是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的确源始地通往ϰαϑόλου［普遍的东西］，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συλλογισμός［演绎］ ἐϰ τῶν ϰαϑόλου［从普遍的东西出发］（《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3章，1139b29）。因而在任何情形下都需要ἐπαγωγή［归纳］，无论是否仅仅就它自己来说，还是就由它而来的某种实际的证明来说。任何ἐπιστήμη［知识］都是διδασϰαλία［教导］，即它总是要假设作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自身无法加以澄清的那种东西。它是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基于已经熟悉和众所周知的东西进行证明。因而它总是已经使用了它自身并不真正加以实施的某种ἐπαγωγή［归纳］。因为它预先就足够熟悉“从何处出发”。因此，作为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总是假设了某种东西，它所假设的东西就是ἀρχή［本源］。并且它自身根本不能展开ἀρχή［本源］这种东西。


  因此，既然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自身不能证明它以之为前提的东西，那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中就显现出某种缺陷。只要它根本不能展开ἀρχή［本源］，那它就不足以展示是者作为是者。因此，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不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品质］。在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的范围内最高的可能性毋宁是σοφία［智慧］。


  尽管如此，但一种真正的知识总是强于对结果的单纯认识。那仅仅占有了συμπεράσματα［结论］（参见1139b34）、即占有了最后所出现的东西的人，进一步讲，他并不具有知识。他仅仅从外面ϰατὰ συμβεβηϰός［偶然地］（《后分析篇》第一卷第2章，71b10）具有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他只是偶然地具有了知识，但其实是无知的并依然保持着无知。知识自身包含着对συλλογισμός［演绎］的占有，即能够通透某一结论所依赖的那种论证联系（Begründungszusammenhang）。——因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这种去蔽并不能够真正占有是者，尤其是占有始终-是着的是者。因为这种是者对于它来说在ἀρχή［本源］上恰恰还遮蔽着。


  首先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分析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现象时所选取的这双重道路：首先他追问应加以展开的是者；然后追问是否各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也都展开了是者的ἀρχή［本源］。第二个问题对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去蔽来说始终是试金石。这一双重的问题提法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也是有效的。技艺是在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范围内的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正如在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那儿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作为最切近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并不是真正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同样，在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那儿τέχνη［技艺］作为更为熟悉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也不表现为真正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只要τέχνη［技艺］属于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那它就是对ὅ ἐνδέχεται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的是者、即对“能够是别样的”是者的展开。然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关乎这种是者。因此，在ἐνδεχομένον［有着可能性的是者］的范围内有着一种区别；它能够是一种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或一种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即一种ποίησις［创制］之主题、一种创制之主题，或一种πρᾶξις［实践］之主题、一种行为之主题。


  c） πρᾶξις［实践］和ποίησις［创制］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两种最切近的实施方式。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自主的“πρᾶξις［实践］”


  迄今为止我们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那儿还尚未能够真正看到或多或少被明确包含在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所有方式中的那种现象。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只要它作为一种任务而被实施，那它自身就是一种πρᾶξις［实践］，当然是一种并非如创制那样以某一结果为目标的那种πρᾶξις［实践］，相反，它仅仅致力于赢得作为ἀληϑές［真东西］的是者。因而在对ἀληϑές［真东西］的认识中，有着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任务和目标。但是，认识首先和通常都服务于制造。某一ποίησις［创制］或πρᾶξις［实践］之实施方式同样形成了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注40。


  因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确不是ψυχή［灵魂］的唯一规定。它仅仅是那种具有生命（ψυχή［灵魂］）性质的是者的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当然也是构建性的可能性：这种是者因下面这点而与众不同，那就是它进行说。亚里士多德非常一般地把灵魂（ψυχή［灵魂］）的两种基本可能性刻画为ϰρίνειν［辨别］注41和ϰινεῖν［忙碌］注42。动物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已经具有ϰρίσις［辨别］性质；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即在自然的感觉中，某种东西同另一东西相比较突显了出来。第二种规定是ϰινεῖν［忙碌］，即“使自己-忙碌（Sich-Umtun）”。与之相应的对人之是的更高规定是：πρᾶξις［实践］，即在ϰρίνειν［辨别］、言说着地进行区别之意义上的ϰινεῖν［忙碌］。人的ζωή［生命］是πραϰτιϰὴ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实践的生命］注43。它被πρᾶξις［实践］和ἀλήϑεια［真］（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18）所刻画，被πρᾶξις［实践］——即行为，和被ἀλήϑεια［真］——即此是自身的被揭开了地是以及行为所关涉的是者的被揭开了地是，所刻画。这两种基本规定——着眼于可见性及其诸可能性——现在能够被表达为：αἴσϑησις［感觉］、νοῦς［智性直观］和ὄρεξις［欲望］。因此亚里士多德说：ϰύρια［诸决定性的］，即对每一人的举动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可能性是：αἴσϑησις［感觉］、νοῦς［智性直观］和ὄρεξις［欲望］。τρία δ' ἐστιν ἐν τῇ ψυχῇ τὰ ϰύρια πράξεως ϰαὶ ἀληϑείας, αἴσϑησις νοῦς ὄρεξις.［在灵魂中对实践和真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三：感觉、智性直观和欲望。］（1139a17以下）


  因此，此是的每一行为也被规定为πρᾶξις ϰαὶ ἀλήϑεια［实践和真］。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那儿，即在科学的认识那儿，πρᾶξις［实践］性质之所以并不特别地显露出来，原因就在于在科学中的认识是自主的（eigenständig）注44，并且作为自主的东西它已然是πρᾶξις［实践］和ὄρεξις［欲望］。但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一种ποίησις［创制］；τέχνη［技艺］是一种διάνοια ποιητιϰή［创制性的思想］（参见1139a27以下），是对有助于创制、对某种东西应如何被创制出来的方法有所贡献的那种是者的一种深思熟虑（Durchdenken）。因此，在作为ποίησις［创制］的τέχνη［技艺］中以及在每一πρᾶξις［实践］中，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都是一种λέγειν［说］，即ὁμολόγως ἔχον τῇ ὀρέξει［同欲望说同样的话］（参见1139a30）、“恰如欲望所想要的那样说”。它不是对是者的理论静观（theoretische Spekulation），而是如下面这样说出是者：为了正确地完成那应被创制的东西，它为之给出正确的指示。因此，在τέχνη［技艺］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定位在ποίησις［创制］和πρᾶξις［实践］上。


  §7. 对τέχνη［技艺］的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


  a） τέχνη［技艺］的对象：将-是的东西（das Sein-Werdende）（ἐσόμενον［将是的东西］）


  如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那儿一样，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首先关涉的也是规定它所关涉的是者。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精通对准的是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对准的是要首次被创制因而还尚未是着的东西。这包含着它能够是别的情形；因为那尚未是着的东西并不始终是：ἔστι δὲ τέχνη πᾶσα περὶ γένεσιν［所有的技艺都同生成相关］（《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0以下），“所有的精通作为某种创制的引导”都活动在那位于生成中、在通往其是的途中的是者的环围中。ϰαὶ τὸ τεχνάζειν ϰαὶ ϑεωρεῖν ὅπως ἂν γένηταί τι τῶν ἐνδεχομένων ϰαὶ εἶναι ϰαὶ μὴ εἶναι.［使用技艺就是观望某种既能够是也能够不是的东西如何生成出来。］（1140a11以下）“τεχνάζειν［使用技艺］的确是一种观望”，但不是如观望消融在观望中的那种观望，而是定位在ὅπως［如何］上，“定位在某种东西这样那样地发生上”、即定位在某种东西被正确地做出来上的那种观望。被τέχνη［技艺］所引导的同某一事情的打交道总是一种为……作准备（Zu-richten für）。τέχνη［技艺］这种ϑεωρεῖν［观望］不是静观（Spekulation），而是在朝向某种为此（Dafür）和对此（Dazu）的定位中引导着同某种事情的打交道（Umgang）。因此，属于τέχνη［技艺］的是者是一种ἐσόμενον［将是的东西］、将首次是的东西。


  b） 在τέχνη［技艺］中ἀρχή［本源］的位置（《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τέχνη［技艺］同其ἀρχή［本源］的双重关系。εἶδος［形式］注45和ἔργον［作品］。ἔργον［作品］的παρά-［在……旁边］性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种是者的ἀρχή［本源］，即在何种程度上τέχνη［技艺］自身能把它所对准的是者的ἀρχή［本源］加以揭开。对于τέχνη［技艺］而言，ἡ ἀρχὴ ἐν τῷ ποιοῦντι［本源位于创制者那儿］（《1140a13》），制造由之开始制造作品的东西“位于创制者自身那儿”。如果某种东西要被创制，那就需要考虑。在所有的创制之前，创制之所为（das wofür）、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必须被观望到。因此，对于创制者而言，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预先就在那儿了；因为他必须通过τεχνάζειν［使用技艺］（1140a11）使得作品应看起来怎样这点对他变得清楚。因此，被创制者的εἶδος［形式］——如蓝图，在创制之前就被确定了。基于该蓝图，创制者——如建筑师，开始作品自身的建造。因此，τέχνη［技艺］之是者的ἀρχή［本源］，即εἶδος［形式］，位于ψυχή［灵魂］中，ἐν τῷ ποιοῦντι［位于创制者那儿］、“位于创制者自身那儿”。ἀλλὰ μὴ ἐν τῷ ποιουμένῳ［而不位于被创制者那儿］（1140a13以下），而ἀρχή［本源］不位于要被创制者那儿、不位于ἔργον［作品］那儿、不位于要加以创制的东西那儿。这是一种即使是自明的但人们也必须加以澄清的独特实情。它在同那虽被创制出来但却是自身创制自己的是者的关系中变得最为清楚，该是者就是：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是者］。这类东西这样创制它们自己：ἀρχή［本源］既位于创制者那儿也位于被创制者那儿。ἐν αὑτοῖς γὰρ ἔχουσι ταῦτα τὴν ἀρχήν［因为这些东西在它们自己那儿有着本源］（1140a15以下），“因为这些东西在它们自己本身那儿具有ἀρχή［本源］。”反之，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ἔργον［作品］恰恰παρά［在旁边］，即在使用的“旁边”；恰恰作为ἔργον［作品］、作为完成了的作品，不再是ποίησις［创制］之对象。鞋之被完成了地是（Fertiggewordensein），恰恰意味着：鞋匠交出它。于是，只要ἀρχή［本源］同时构成了τέλος［终点］注46，那么，在τέχνη［技艺］自身那儿ἀρχή［本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占有的。这表明τέχνη［技艺］是一种非真正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τέχνη［技艺］的对象是创制和办理所成就出来的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即ἔργον［作品］、作品。这种ἔργον［作品］是一种ἕνεϰά τινος［为了某种东西］（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b1以下），它是“为了某种东西”；它关乎某种另外的东西。它οὐ τέλος ἁπλῶς［绝非终点］（1139b2）、“绝非终点”。ἔργον［作品］在其自身那儿有着对某种另外的东西的指引；作为τέλος［终点］它是从它自己那儿指明方向的：它是πρός τι ϰαὶ τινος［为了某种东西和为了某人］（1139b2以下）、“为了某种东西和为了某人”。鞋为了穿、为了某一他人而被创制出来。这一双重特性包含着：ποίησις［创制］之ἔργον［作品］是一种为了进一步的使用、为了人而被创制出来的东西。因此，只有当ἔργον［作品］是尚未完成的，τέχνη［技艺］才能将之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对象。一旦作品完成了，它立马就从τέχνη［技艺］的统治范围中脱离出来：它成为了相关使用的对象。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它被这样加以表达：ἔργον［作品］是“παρά［在旁边］”（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1章，1094a4以下）。一旦ἔργον［作品］完成了，那它就是παρά［在旁边］，即在τέχνη［技艺］的“旁边”。因此，τέχνη［技艺］关乎一种是者——只要该是者在生成中被把握。ἔστι δὲ τέχνη πᾶσα περὶ γένεσιν［所有的技艺都关乎生成］（《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0以下）注47。


  在被生成所规定的是者之范围内，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可能性：τῶν δὲ γιγνομένων τὰ μὲν φύσει γίγνεται τὰ δὲ τέχνῃ τὰ δὲ ἀπὸ ταὐτομάτου.［在生成出来的是者中，一些凭着自然而生成，一些凭着技艺而生成，一些则出于偶然而生成。］（《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1032a12以下）。“在生成出来的东西中，有的φύσει［凭着自然］而发生——即那能够创制自己本身的东西；有的是因τέχνῃ［技艺］而发生；有的则偶然地发生。”在偶然的东西那儿，亚里士多德首先考虑的是各种畸形等等，即那种实际违反自然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从自身那儿即φύσει［凭着自然］而生成出来的东西。那些不是自然的生成方式的生成方式，亚里士多德将之称为ποιήσεις［创制］。αἱ δ' ἄλλαι γενέσεις λέγονται ποιήσεις.［另外一些生成被称作创制］（1032a26以下）。通过这种ποίησις［创制］，生成出ὅσων τὸ εἶδ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所有其形式位于灵魂中的东西］（1032b1）、“所有其外观位于灵魂中的东西”。我们必须进行更为仔细地考察，以便理解：在何种程度上τέχνῃ［技艺］在一定方式上具有ἀρχή［本源］，在一定方式上又不具有ἀρχή［本源］。例如，εἶδ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位于灵魂中的形式］，在τέχνη ἰατριϰή［医术］那儿是健康；在οἰϰοδομιϰή［建筑术］那儿是房子。如果要建造一幢房子，那么，考虑之基本进程——τέχνη［技艺］〈之基本进程〉——来自下面这一结构：既然房子要看起来这样这样，那么，对此那样那样的东西就必须得是现成的。在这种原则性的考虑那儿，ἐν τῇ ψυχῃ［在灵魂中］有着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一种揭开——在这儿，1032b6，νοεῖν［看］——一种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让那要加以创制的东西被看。在这儿于灵魂中被揭开并出现在它那儿的东西，是房子的εἶδος［形式］、外观，即房子的“面貌”，仿佛它有一天会立于此处并构成其真正的在场。这种东西ἐν τῇ ψυχῇ［在灵魂中］、在一种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中被预期注48。因为要被创制的房子的确还尚未在此。43εἶδ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位于灵魂中的形式］这一表达就意指着对ψυχή［灵魂］中的εἶδος［形式］的这种预期。我们在德语中对此有一很好的表达：外观被再现（vergegenwärtigt）。那有一天要变成当下的房子，预先如它要看起来的那样被预期。房子的这种再现是对εἶδος ἄνευ ὕλης［无质料的形式］（参见1032b12）的一种揭开。木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还尚未在此。在一定方式上，甚至ὕλη［质料］也自然位于这儿的这种考虑中：正是基于蓝图，恰恰得考虑质料。但是，在ἄνευ ὕλης［无质料］这一表达中ὕλη［质料］要在是态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ὕλη［质料］在真正的意义上并不出现在τέχνη［技艺］中。只有当质料在房子之完成了地是（Fertigsein）中是完成了的房子之组成的由之所出（das Woraus des Bestehens），并构成完成了的房子之真正的当下时，它方才是真正在此。质料是τὸ ἔσχατον ϰ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的最后的东西］，即那首先不被创制而是已经可利用的东西，严格说来是这样：它是那真正将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者］带入当下的东西。ἐνυπάρχει γὰρ ϰαὶ γίγνεται αὕτη［因为它存在于里面，并且它已经生成。］（1032b32以下）。“因为ὕλη［质料］就是那已然在里面的东西和已经生成了的东西。”因此，只要ὕλη［质料］ ἐνυπάρχει［存在于里面］、“已然在里面”，并且只要它γίγνεται［已经生成］，即它是那真正“生成”了的东西，也就是将某物带入真正当下的东西，那么，在考虑时ὕλη［质料］就并不出现ἐν τῇ ψυχῇ［在灵魂中］。


  εἶδος［形式］作为εἶδ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位于灵魂中的形式］，是房子之被预期的在场。并且，只要人再现它，那他就在对这种εἶδος［形式］的不断考虑中进行着对蓝图的整个制订。τὸ δὴ ποιοῦν ϰαὶ ὅϑεν ἄρχεται ἡ ϰίνησις τοῦ ὑγιαίνειν, ἐὰν μὲν ἀπὸ τέχνης, τὸ εἶδός ἐστι τὸ ἐν τῇ ψυχῇ.［创制者以及取得健康这种运动由之开始的东西，如果从技艺而来，那它就是灵魂中的形式。］（1032b21以下）“真正的创制者以及运动由之开始的东西，是εἶδός ἐν τῇ ψυχῇ ［灵魂中的形式］。”因而εἶδος［形式］就是ἀρχή［本源］；从它那儿ϰίνησις［运动］开始。这种ϰίνησις［运动］首先是νοήσις［思想］之运动，是考虑之运动，然后是ποίησις［创制］之运动，即从考虑那儿跳出来的行事之运动。只要εἶδος［形式］以这种方式，即作为创制的整个运动的ἀρχή［本源］，ἐν τῇ ψυχῇ［位于灵魂中］，那么，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者］的ἀρχή［本源］就τῷ ποιοῦντι［位于创制者那儿］（《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3以下），也即是说，它是τέχνη［技艺］自身的事情。反之，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者］，即完成了的房子，不再是τέχνη［技艺］的对象。它作为完成了的东西从τέχνη［技艺］那儿脱离开去。现在，τέλος［终点］，就其是态学的性质来说，是πέρας［界限］。πέρας λέγεται τό τέλος ἑϰάστου （τοιοῦτον δ' ἐφ' ὃ ἡ ϰίνησις ϰαὶ ἡ πρᾶξις）［界限被称作每个事物的终点（它是运动和实践都指向的东西）。］（参见《形而上学》第五卷第17章，1022a4以下）；此外，甚至ἀρχή［本源］在一定方式上也是πέρας［界限］；ἡ μὲν ἀρχὴ πέρας τι［本源是某种界限］（参见1022a12）。因此，既然τέλος［终点］同ἀρχή［本源］具有同样的是态学的性质——即πέρας［界限］，而τέλος［终点］恰恰不被保持τέχνη［技艺］中，故τέχνη［技艺］如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一样，处于同其是者的同样的那种关系中。


  因为τέχνη［技艺］不再同ἔργον［作品］相联系，因为作品从技艺那儿脱落开，故技艺以某种方式类似于τύχη［运气］、即巧合。τρόπον τινὰ περὶ τὰ αὐτά ἐστιν ἡ τύχη ϰαὶ ἡ τέχνη.［运气和技艺以某种方式是一回事。］注49（《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8）注50τύχη［运气］和τέχνη［技艺］以某种方式走在同一条路上。巧合之特性就是：它并不掌控那跳出来的东西。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同样如此：它虽还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得到发展，但它却无法绝对确定地支配作品的成功。τέχνη［技艺］最后不掌控ἔργον［作品］。由此显露出τέχνη［技艺］由之被刻画的那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一种根本缺陷。


  c） εἶδος［形式］作为整个τέχνη［技艺］中的ϰίνησις［运动］之ἀρχή［本源］（《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νοήσις［思想］和ποίησις［创制］。τέχνη［技艺］作为通过εἶδος［形式］而来的是之解释的基础


  作为ἀρχή［本源］的εἶδος［形式］参与到τέχνη［技艺］中。在τέχνη［技艺］中，εἶδ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位于灵魂中的形式］是下面这种ϰίνησις［运动］的ἀρχή［本源］：它首先是νοήσις［思想］之运动，然后是ποίησις［创制］之运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给出了关于νοήσις［思想］和ποίησις［创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强有力的描述，在那儿，它以ὑγίεια［健康］和οἰϰοδομιϰή［建筑术］为例对之加以说明。他说道：ἡ δὲ ὑγίεια ὁ ἐν τῇ ψυχῇ λόγος［健康是灵魂中的逻各斯］（1032b5）。健康是λόγ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灵魂中的逻各斯］。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意指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即被说出来的东西。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说：ἡ δὲ τέχνη λόγος τοῦ ἔργου ὁ ἄνευ ὕλης ἐστίν.［技艺是作品的逻各斯，但又不带有其质料。］（《论动物的器官》，第一卷第1章，640a31以下）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意指：λέγειν［说］，即谈论着地再现。然而，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λόγος［逻各斯］是εἶδος［形式］。这儿涉及柏拉图的言谈方式和看之方式（Rede-und Sehweise）的一种回响；因为εἶδος［形式］无非就是理念。因而亚里士多德能够简要地说：ἡ οἰϰοδομιϰὴ τὸ εἶδος τῆς οἰϰία［建筑术就是房子的形式］（参见《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1032b13以下）。“能够造房子（Hausbauenkönnen）就是房子的外观。”τέχνη［技艺］是作为对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即εἶδος［形式］进行λέγειν［说］的λόγος［逻各斯］。οἰϰοδομιϰή［建筑术］、能够造房子，揭开和保存εἶδος［形式］、房子的外观。——附带需注意： 它对于理解νόησις νοήσεως ［思想的思想］来说也是决定性的（《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9章和第10章）注50a。真正的是（das eigentliche Sein）在这儿被追问。在第9章中，这种东西就是作为ϑειότατον［最神圣的东西］、作为生命和绵延所属于的那种真正的是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在οἰϰοδομιϰή［建筑术］中被揭开和保存的εἶδος［形式］是下面这种ϰίνησις［运动］的ἀρχή［本源］：它首先是νοήσις［思想］之运动，然后是ποιήσεις［创制］之运动。让我们更为仔细地追寻这种运动，就像它以εἶδος ἐν τῇ ψυχῇ［位于灵魂中的形为出发点所发生的那样。γίγνεται δὴ τὸ ὑγιὲς νοήσαντος οὕτως· ἐπειδὴ τοδὶ ὑγίεια, ἀνάγϰη, εἰ ὑγιὲς ἔσται, τοδὶ ὑπάρξαι ［…］ ϰαὶ οὕτως αἰεὶ νοεῖ, ἕως ἂν ἀγάγῃ εἰς τοῦτο ὃ αὐτὸς δύναται ἔσχατον ποιεῖν.［通过思想（看），健康的东西这样生成出来：既然健康是这样那样的，那么，如果某个东西要是健康的，那这样那样的东西必定得存在。……人们总是这样思想（看），直到抵达他所能抵达的最后点。］（《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1032b6以下）“健康的东西通过人们下面这样的揭开而生成出来：既然健康是这样那样的，那么，如果要是健康的东西，那对于它来说这样那样的东西就必须是现成的。……人们总是进一步这样进行揭开，直到他抵达了他自身所能带出来的最后的东西。”这个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也被称作τὸ τελευταῖον τἡς νοήσεως［思想所抵达的最后点］（参见1032b17）、“在环视着地揭开那儿的最后的东西”。在技艺性的环视中下面这种东西被提供了出来：它作为最末端的东西，对于那正在开始筹办的着手办理和采取行动来说（für das ausrichtende An-und Zugreifen），在此是最初的东西。环视并不经历任何理论的步骤，而是提供出下面这种东西：该东西是办理、带-入-是（Ins-Sein-Bringen）、ποιεῖν［创制］由之开始的那种东西。νοήσις［思想］在这儿就是一种τεχνάζειν［使用技艺］（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1），即醉心于揭开那些ὑπάρχοντα［存在着的东西］。ἡ ἀπὸ τούτου ϰίνησις ποίησις［由这种东西出发的运动是创制］（《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1032b10）。“从νοήσις［思想］所抵达的这个最后点出发的运动，是ποίησις［创制］。”ποίησις［创制］是真正进行生产的筹办，而νοήσις［思想］之运动则具有照亮之性质。νοήσις［思想］和ποίησις［创制］共属一体。它们在其联系中构成了打交道的完整运动。συμβαίνει τρόπον τινὰ τὴν ὑγίειαν ἐξ ὑγιείας γίγνεσϑαι.［结果就是，健康以某种方式从健康中生成。］（1032b11）“由此得出，健康以某种方式从健康那儿生成”，即从ἐν τῇ ψυχῇ［在灵魂中］的健康之εἶδος［形式］那儿生成。因此，在τέχνη［技艺］中，εἶδος［形式］是νοήσις［思想］和ποίησις［创制］之间的整个联系的ἀρχή［本源］。因而ἡ οἰϰοδομιϰὴ τὸ εἶδος τῆς οἰϰίας［建筑术是房子的形式］（参见1032b13）。“能够造房子是房子的εἶδος［形式］。”


  基于τέχνη［技艺］，房子之是（Sein）被理解为被创制地是（Gemachtsein），被理解为同“外观”的相应。现成地是（Vorhandensein）天然和唯一地同诸生成方式（die Werdensweisen）、诸创制方式（die Herstellungsweisen）相关；所有的其他规定都是ϰατὰ συμβεβηϰός［偶然的］。〈τὸ ϰατὰ συμβεβηϰὸς〉 οὐϑὲν μέλει τῇ τέχνῃ.［技艺根本不关心（偶然的东西）。］（《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15章，1138b2）“τέχνη［技艺］根本不操劳各种ϰατὰ συμβεβηϰός［偶然的］规定。”——相应地φύσις［自然］也被理解为：一种生成之是（Werdenssein）、一种从-自己-自身-那儿-把-自己-塑形-并-带入到-外观中（Sich-von-sich-selbst-her-zu-Gestalt-und-Aussehen-Bringen）。——这种视之方式在柏拉图哲学中有其基础。正如已经说过的，εἶδος［形式］就是对柏拉图理念的标明。在思考柏拉图哲学时，人们通常将理念论置于核心，即通常将它取作阐释其哲学的引导线索。我们将看到，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先入之见，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实情。对于那已经知道理解一位作者的人来说，或许把作者本人所标明为最重要的那种东西当作阐释之基础是不可能的。为了理解作者本人标明为真正东西的那种东西，一位作者所沉默不语的，恰恰是我们必须由之开始的。不打算抢先谈论理念论；εἶδος［形式］首先完全自然地于何处出场，它明确地出现在何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中，如果我们保持定位于这些问题那儿，那么，就只能给出关于下面这一点的提示，那就是：我们只是要在柏拉图理念那儿理解其起源、原初意义以及不透彻的东西。要从这儿出发去理解为何柏拉图要说理念是真正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在τέχνη［技艺］中，εἶδος［形式］是νοήσις［思想］和ποίησις［创制］之间的整个联系的ἀρχή［本源］。ἡ οἰϰοδομιϰὴ τὸ εἶδος τῆς οἰϰίας［建筑术是房子的形式］。τέχνη［技艺］是诸如εἶδος［形式］这样的东西首先于其上变得可见的基础。因此，我们不是无心地讨论了τέχνη［技艺］：在它那儿εἶδος［形式］首先到场。


  
    ——————————
  


  让我们回想起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的最初划分：


  
    [image: tu62]

  


  通过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切近的两种方式即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τέχνη［技艺］的刻画，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自身已经变得较为清楚了。在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中的这两种基本可能性都不是最高的可能性。但不应立马就假定，另外两种方式就必定是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的真正的可能性和发展，即是它们的ἀρετή［德性］。首先，要不大在意这样一种系统学（Systematik），而是要更多地致力于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现象本身的具体理解。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总是具有下面这一意义，那就是在对沉沦的反对中把此是带到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那儿，这样一来，此是在这种是上就不可能被欺骗。


  在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余下方式的进一步分析中，亚里士多德首先讨论了φρόνησις［明智］，即环视（die Umsicht）、环视性的洞察（die umsichtige Einsicht）。


  §8. 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


  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分析始于首先再次规定它同何者相关联，以便然后将它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那两种首先加以分析了的方式，即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τέχνη［技艺］划清界限。在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划界中，φρόνησις［明智］突显为δόξα［意见］；在同τέχνη［技艺］的划界中，则突显为ἀρετή［德性］。这构成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的完整联系，亚里士多德在那儿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进行了分析。


  a） 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对象：此是本身。通过同τέχνη［技艺］之τέλος［目的］划清界限，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τέλος［目的］的规定。它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关系：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先行的同一性；在τέχνη［技艺］中的差异性（παρά［在旁边］）


  亚里士多德从下面这一问题开始：在自然的此是那儿什么被理解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即是说什么样的人被称作φρόνιμος［明智者］。δοϰεῖ δὴ φρονίμου εἶναι τὸ δύνασϑαι ϰαλῶς βουλεύσασϑαι περὶ τὰ αὑτῷ ἀγαϑὰ ϰαὶ συμφέροντα, οὐ ϰατὰ μέρος, οἷον ποῖα πρὸς ὑγίειαν ἢ πρὸς ἰσχύν, ἀλλὰ ποῖα πρὸς τὸ εὖ ζῆν ὅλως.［明智者看起来就是能够好好地考虑那些对他来说是善的和有益的东西的人，但不是就特殊东西来说——如那些有益于健康或有益于强壮的东西，而是那些从总体上对好好地生活有益的东西。］（1140a25以下）“一位φρόνιμος［明智者］显然就是那能够好好地、恰当地进行考虑的人”，是βουλευτιϰός［能进行考虑的人］；确切讲，他能够恰当地考虑“αὑτῷ［对于他］、对于他，即对于进行考虑者自身来说……那是善的东西——形成完满地是（Fertigsein）的东西，以及有益的东西。”因此，尽管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对象被规定为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东西，但它一开始就同考虑者自身相关联。反之，τέχνη［技艺］中的考虑仅仅关涉那有助于创制他物的东西，即有助于创制ἔργον［作品］——如房子——的东西。然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也关涉该ἔργον［作品］，只要它对于考虑者自身来说是有助益的。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在自己本身那儿具有指向ἀληϑεύων［去蔽者］自身的方向。但我们并不把那ϰατὰ μέρος［就特殊东西］以正确方式进行考虑的人称作一位φρόνιμος［明智者］，这种人所进行的考虑涉及的是一些特定的益处，而这些益处在特定的着眼点上——如着眼于健康或体力——对于此是是有益的；相反，我们把那以正确方式对ποῖα πρὸς τὸ εὖ ζῆν ὅλως［那些从总体上对好好地生活有益的东西］、即对“对于作为此是的此是之正确的是之方式在整体上是有益的东西”加以考虑的人称作一位φρόνιμος［明智者］。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关乎此是自身的是，关乎εὖ ζῆν［好好地生活］，即此是应当是一种正确的此是。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在自己那儿就有着πρὸς τέλος τι σπουδαῖον［认真对待某一目的］（1140a29以下）、“朝向于其身上有着严肃性的那样一种τέλος［目的］”的指引，并且尤其ᾧν μή ἐστι τέχνη［技艺不属于这类目的］（1140a30）、“〈不〉关涉那不是某一制造、某一创制之主题的是者”。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τέλος［目的］并不如τέχνη［技艺］的ἔργον［作品］那样处在考虑自身的对面、παρά［在旁边］。相反，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考虑之对象就是ζωή［生命］本身；τέλος［目的］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具有相同的是之性质。τῆς μὲν γὰρ ποιήσεως ἕτερον τὸ τέλος, τῆς δὲ πράξεως οὐϰ ἂν εἴη· ἔστι γὰρ αὐτὴ ἡ εὐπραξία τέλος.［创制之目的不同于创制，但实践之目的则不异于实践；因为好的实践自身就是目的。］（1140b6以下）“在创制那儿，τέλος［目的］是某一另外的东西，但在πρᾶξις［实践］那儿则不是；也即是说，εὐπραξία［好的实践］自身就是τέλος［目的］。”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本身有着相同的是之性质。在这儿假定事实上τέλος［目的］被揭开和保持了；因为它就是考虑者自身的是。因此φρόνιμος［明智者］不同于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者］；因为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者］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一种关涉某一别的是（ein anderes Sein）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βουλεύεται δ' οὐϑεὶς περὶ τῶν ἀδυνάτω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无人会考虑那些不可能是别的情形的东西。］（1140a31）“βουλευτιϰός［能进行考虑的人］不是对那不可能是其他情形的东西进行考虑的人。”这在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者］那儿同样如此。但βουλευτιϰός［能进行考虑的人］也不考虑οὐδὲ τῶν μὴ ἐνδεχομένων αὐτῷ πρᾶξαι［他对之不能有所作为的东西］（1140a32）“他也不考虑他本人根本不能加以实施的东西。”因此，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那儿，所看到的是他自己本身以及他自己的行为。反之，τέχνη［技艺］是对我自身并不必定打算建造和能够建造的那种东西的一种计划、设想、机智地是（Findigsein）。βουλευτιϰός［能进行考虑的人］因而是那就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进行考虑的人。——此外，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是某种推断：如果这样这样的东西要发生，如果我要如此如此的行为并要是如此如此的，那么……。在这儿，我由之进行考虑的东西和不断有所顾及地加以考虑的东西，即οὗ ἕνεϰα［为何］，时时都是不同的。由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是一种详细讨论，一种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而不是一种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不是一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反之，那如其是的那样必然是着的东西，不是考虑的可能对象。因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如τέχνη［技艺］中的考虑一样，关乎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东西。并且它作为考虑，再度具有同τέχνη［技艺］中的考虑的某种相似性：如果我要如此如此地行为，那么，这样这样的东西必定发生。τέχνη［技艺］会这样进行考虑：如果这样这样的东西要生成，那么，那样那样的东西必须发生。然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同于τέχνη［技艺］；因为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是一种παρά［在旁边］的τέλος［目的］。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τέλος［目的］则不是这样；它是：ἕξις ἀληϑὴς μετὰ λόγου πραϰτιϰὴ περὶ τὰ ἀνϑρώπῳ ἀγαϑά［关乎人的诸善的、依赖逻各斯的、实践性的真品质］（1140b5）、“人的此是的这样一种被摆置地是，那就是它占有着其自身的透彻性。”注51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τέλος［目的］不是πρός τι［为了某种东西］，也不是ἕνεϰά τινος［为了某人］；它是ἄνϑρωπος［人］自身。αὐτὴ ἡ εὐπραξία τέλος［好的实践自身就是目的］（1140b7），人之正确的是（das rechte Sein des Menschen）就是τέλος［目的］。而这就是ζωὴ πραϰτιϰὴ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实践性的生命］。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τέλος［目的］是某种τέλος ἁπλῶς［绝对的目的］和某种οὗ ἕνεϰα［为何］，是某种为何之故（das Worumwillen）。于是，只要此是作为οὗ ἕνεϰα［为何］、为何之故被揭开了，那么，为了它和总是为了它而被操劳的东西自身也就被先行标画了。由此随着作为οὗ ἕνεϰα［为何］的此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之ἀρχή［本源］一举被把握。αἱ μὲν γὰρ ἀρχαὶ τῶν πραϰτῶν τὸ οὗ ἕνεϰα τὰ πραϰτά.［要被实践的东西的本源就是要被实践的东西所为之的那种东西。］（1140b16以下）这些ἀρχαί［本源］就是此是自身；此是无论如何都朝着它自己本身而处于那儿、立于那儿。此是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之ἀρχή［本源］。并且φρόνησις［明智］所考虑的东西，不是某种πρᾶξις［实践］于之终止的那种东西。一种结果对于行为之是来说并非构建性的，相反，它仅仅是εὖ［好］、是怎样。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τέλος［目的］就是ἄνϑρωπος［人］自身。在ποίησις［创制］那儿τέλος［目的］是某一别的东西，是同此是相对立的某种有世界的是者；在πρᾶξις［实践］那儿则不是这样。


  那么，在何种程度上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b） 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ἡδονή［快乐］和λύπη［痛苦］。σωφροσύνη［清醒］。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斗争——即同位于此是身上的那遮蔽其自身的遮蔽倾向进行斗争。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服务于πρᾶξις［实践］的非-自主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只要人自身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对象，那人就必定处于下面这种状况中：他遮蔽着自己本身，他看不见自己本身，从而他特别地需要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以便让自己本身变得透彻。事实上：διαφϑείρει ϰαὶ διαστρέφει τὸ ἡδὺ ϰαὶ τὸ λυπηρόν τὴν ὑπόληψιν.［令人快乐的东西和令人痛苦的东西会毁坏和扭曲信念。］（参见1140b13以下）“那带来快乐的东西和那压抑情绪的东西，能够毁坏或扰乱ὑπόληψις［信念］。”某一情绪能够把人对他自己本身遮蔽起来；某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就能够攫住人；他可能是如此的自恋以至于根本看不清自己。因此，他总是一再需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解救。对于自己自身的环视,看到自己自身里面去的洞察，在διαφϑείρειν［破坏］和διαστρέφειν［扭曲］的危险面前必须总是一再要被人争得。此是在其是之本真性（Eigentlichkeit）上被揭开给它自身，这根本不是自明的；甚至在这儿ἀλήϑεια［真］也必须加以夺取。因此，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道采用了一种特有的词源学关联注52：σωφροσύνη σῴζει τὴν φρόνησιν［清醒保全明智］（参见1140b11以下），“清醒是那拯救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东西”，它在遮蔽之可能性面前保存着明智。同样，柏拉图在《克拉底律》（Kratylos）中这样规定σωφροσύνη［清醒］：“σωφροσύνη” δὲ σωτηρία ［…］ φρονήσεως［“清醒”是对明智的保全］（411e4以下）。但是，仅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一些特定方式受到了ἡδονή［快乐］和λύπη［痛苦］的威胁。οὐ γὰρ ἅπασαν ὑπόληψιν διαφϑείρει οὐδὲ διαστρέφει τὸ ἡδὺ ϰαὶ λυπηρόν ［…］, ἀλλὰ τὰς περὶ τὸ πραϰτόν.［令人快乐的东西和令人痛苦的东西并不会毁坏和扭曲全部信念……。而是毁坏和扭曲关于被实践的东西的信念。］（《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1140b13以下）“因为那引起快乐的东西和让人压抑的东西并不毁坏和扰乱每一ὑπόληψις［信念］，而是毁坏和扰乱那关乎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的信念。”然而，只要ἡδονή［快乐］和λύπη［痛苦］属于人的基本规定，人就不断处在自己本身将自己本身加以遮蔽的危险中。因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自明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必须在某一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中被把握的任务。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意义，即把那隐藏着的东西加以揭开之意义，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上显现出来。亚里士多德强调：τῷ δὲ διεφϑαρμένῳ δι' ἡδονὴν ἢ λύπην εὐϑὺς οὐ φαίνεται ἡ ἀρχή.［本源不会显现给那被快乐或痛苦所毁坏的人。］（1140b17以下）“此是能够被ἡδονή［快乐］和λύπη［痛苦］所毁坏。”如果这样一种情绪占据了统治地位，那它就会导致οὐ φαίνεται ἡ ἀρχή［本源不会显现］。正确的οὗ ἕνεϰα［为何］不再显现，从而被遮蔽并且必须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而被揭开。因此，一旦φρόνησις［明智］被实行，那它就处在一种不断地同位于此是自身那儿的那种遮蔽倾向（Verdeckungstendenz）的斗争中。ἔστι γὰρ ἡ ϰαϰία φϑαρτιϰὴ ἀρχῆς.［因为恶是可以毁灭本源的东西。］（1140b19以下）“也就是说，ϰαϰία［恶］，一种坏的情状，是那毁坏ἀρχή［本源］的东西”，是那不让正确的οὗ ἕνεϰα［为何］变得可见的东西。在这儿，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恰恰在此是自身中有着对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的危险和抵抗。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这样总结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规定：ὥστ' ἀνάγϰη τὴν φρόνησιν ἕξιν εἶναι μετὰ λόγου ἀληϑῆπερὶ τὰ ἀνϑρώπινα ἀγαϑὰ πραϰτιϰήν.［因此，明智必然是关于人的诸善、依赖逻各斯、真的、实践的品质。］（1140b20以下）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ἕξις ［品质］，是“人的此是的一种如下面这样的被摆置地是：我于其中占有着我自身的透彻性。”因为它的主题是ἀνϑρώπινα ἀγαϑά［人的诸善］。并且它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ἕξις［品质］，且这种品质是πραϰτιϰή［实践的］，“它活动在行为里面”。因此，只要它同ὄρεξις［欲望］或πρᾶξις［实践］ὁμολόγως［相一致］注53，它就是εὖ［好的］，以至于考虑符合了行为的为何之故。因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尽管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但不是一种自主的去蔽，而是一种服务于πρᾶξις［实践］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它是一种让某一行为在自己那儿变得透彻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只要某一πρᾶξις［实践］的透彻性对于该实践来说是构建性的，那么，φρόνησις［明智］对于行为本身的真正实施来说也同样是构建性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但正如已经说过的，它不是一种自主的去蔽，而是作为对行为进行指引的去蔽。


  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认为应把它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另外两种方式区分开，即把它同τέχνη［技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区分开。


  c） 将φρόνησις［明智］同τέχνη［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划清界限。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ἀρετή［德性］。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未-遗忘的”良知。——σοφία［智慧］作为ἀρετὴ τέχνης［技艺的德性］


  首先进行的是同τέχνη［技艺］划清界限。既然φρόνησις［明智］完全如τέχνη［技艺］一样对准一种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但τέχνη［技艺］不占有其ἔργον［作品］，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则能，因此，我们能够设想φρόνησις［明智］或许是τέχνη［技艺］的ἀρετή［德性］。ἀρετή［德性］的是之性质是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它形成某种东西的完满地是，它把某种东西带往圆满，尤其是那自身具有对此之可能性、即那即使不完满但也能是的东西。因此，问题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否能够是τέχνη［技艺］的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ἀλλὰ μὴν τέχνης μὲν ἔστιν ἀρετή, φρονήσεως δ' οὐϰ ἔστιν.［但在技艺中有德性，在明智中则没有。］（1140b20以下）“但是，的确对于τέχνη［技艺］来说存在着某种ἀρετή［德性］、某种可能的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对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则没有。”对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如何理解对于τέχνη［技艺］来说一种ἀρετή［德性］是可能的？在一种考虑着的精通中有着发展的不同程度。τέχνη［技艺］既能预先进行确定，也能事后进行同意。试验属于技艺。人们在技艺中理解事情是否进展顺利，是否能以另外的方式进行。τέχνη［技艺］越是敢于尝试失败，它越是走得稳当。恰恰通过犯错可靠性才得以形成。恰恰是那不僵化于某一确定的“技术”、某种惯常处理方法，而总是一再进行新的尝试、打碎固定行事风格的人，那将自己带入精通之正确可能性中的人，方才占有与τέχνη［技艺］相应的那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正确方法，才更多地占有这种揭开类型。ϰαὶ ἐν μὲν τέχνῃ ὁ ἑϰὼν ἁμαρτάνων αἱρετώτερος.［在技艺中，有意犯下的错误是更值得选择的。］（1140b22以下）能够犯错（Fehlgehenkönnen）是一种属于τέχνη［技艺］本身的优点。技艺恰恰基于这种可能性而是τελειωτέρα［可更加完满的］。能够犯错这种可能性对于τέχνη［技艺］的发展来说是构建性的。反之，在涉及考虑、其主题是此是之本己是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任何的犯错（Fehlgehen）都是一种自我-错过（Sich-Verfehlen）。在自己自身面前的自我-错过决不是一种更高的可能性，不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相反，完全是它的败坏。除了犯错之可能性外，对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只有真正的中的之可能性（Möglichkeit des Treffens）。φρόνησις［明智］并不向着试验进行定位；在道德行为中我不可能用我自己进行实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考虑隶属于要么-要么（Entweder-Oder）。根据其意义φρόνησις［明智］就是στοχαστιϰή［中的］，它在它自己那儿有着固定的定位，它走向目标，确切讲走向μεσότης［中间］。不像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没有更多或更少（Mehr oder Minder），没有既-又（Sowohl-Als）；相反，有的仅仅是某种决断的严肃性、中的或不中的（das Treffen oder Verfehlen）、要么-要么（das Entweder-Oder）。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στοχαστιϰή［中的］，那它就决不具有能是更完满的这种可能性。因而它不具有ἀρετή［德性］，相反，它在其自身就是ἀρετή［德性］。因此，同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相比，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实施方法在其自身就是一种不同的实施方法，尽管从客观上看两者都关乎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由此同时赢得了一种划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可能是τέχνη［技艺］的ἀρετή［德性］，并且这还是基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自身的实施方法，完全没有顾及下面这一点：τέχνη［技艺］的是者是某种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是者是某种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因此，下面这点就是清楚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ἀρετή［德性］，而不是一种τέχνη［技艺］。δῆλον οὖν ὅτι ἀρετή τις ἐστὶ ϰαὶ οὐ τέχνη.［因此，显然它是某种德性而不是技艺。］（1140b24以下）并且，由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同时对准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并保存两者，故在能够是别的情形的那种是者里面它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品质］。


  那么，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又怎样？λόγον ἔχον［拥有逻各斯］被分为两种基本可能性：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和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既然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τέχνη［技艺］的ἀρετή［德性］，那就会生起下面这一问题：是否它对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来说或对于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东西来说能够是ἀρετή［德性］。似乎的确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ἀρετή［德性］——诚然是一种预备阶段中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在知识的范围内，事实上有着一种揭开方式，它完全如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一样关乎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δόξα［意见］。ἥ τε γὰρ δόξα περὶ τὸ 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 ϰαὶ ἡ φρόνησις.［意见和明智都关乎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1140b27以下）δόξα［意见］仅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认识性质；因而它是如某种“专题性的”意见、某种看法那样的东西，对于某一确定的行为它完全一言不发。关于那些发生出来但随后又改变的日常事物，自然的此是具有某些看法和意见。并且，人们能够认为：对于那并非一种真正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的δόξα［意见］来说，事实上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ἀρετή［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基础是δόξα［意见］。他并非出于完备性来衡量它，而是这些意见已经浮现出来了。但亚里士多德排除了这种可能性：ἀλλὰ μὴν οὐδ' ἕξ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 μόνον.［但明智并非是仅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1140b28）“然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下面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ἕξις［品质］，那就是在自己那儿是自主的、仅仅为了进行揭开。”相反，它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πραϰτιϰή［实践性］的ἕξις［品质］。因为这属于它的结构，它从一开始就不能被思考为那只瞄准有-看法（Ansicht-Haben）的δόξα［意见］之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此外，还要注意：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如在δόξα［意见］、μάϑησις［学习］、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的，具有一种独特的沉沦性质。我已经经验、注意、学习到的东西，我可能会忘记；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种可能性隶属于λήϑη［遗忘］，——λανϑάνειν［遮蔽］的根就藏于其中；它能够重新陷入到隐藏中。能够-被-遗忘（das Vergessen-werden-Können）是那具有ϑεωρεῖν［观望］性质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一种特别的可能性。因为ἕξ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样一种ἕξις［品质］：此是特意将自己带入该品质中。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则不同。这显现在下面这点上：我能够经验、注意、学习那已经经验、注意、学习过的东西，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每次都是新的。因此，就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也不存在λήϑη［遗忘］：σημεῖον δ' ὅτι λήϑη τῆς μὲν τοιαύτης ἕξεως ἔστιν, φρονήσεως δ' οὐϰ ἔστιν.［显然，遗忘属于那仅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而不属于明智这种品质］（1140b28以下）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没有遗忘这种沉沦之可能性。诚然，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所给出的阐明是非常不够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下面这点是清楚的：当我们说亚里士多德在这儿已经碰上了良知现象（Phänomen des Gewissens），我们的阐释并不过分。φρόνησις［明智］无非就是被置于运动中的、让某一行为变得透彻的良知。良知不可能被遗忘。但下面这点的确是可能的：良知加以揭开的东西能被ἡδονή［快乐］和λύπη［痛苦］、被各种激情所歪曲并变得不起作用。良知总是一再呈报自己。因此，既然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具有λήϑη［遗忘］的可能性，那它就不是人们能称之为理论知识的那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因此，对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或τέχνη［技艺］来说它是否作为ἀρετή［德性］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还将更加准确地看到，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或τέχνη［技艺］之间的联系，以及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两种最高方式即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是怎样的。


  现在让人惊异的是：亚里士多德将σοφία［智慧］标明为τέχνη［技艺］的ἀρετή［德性］（《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1141a12）。最高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哲学性地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它是人的最高生存方式（Existenzweise），57同时是τέχνη［技艺］的ἀρετή［德性］。当τέχνη［技艺］把能够是别的样子的是者当作主题，而σοφία［智慧］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将始终是着的东西当作主题，这必定就显得越是奇怪注54。


  §9. 对σοφία［智慧］的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7章）


  a）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以及σοφία［智慧］同ἀρχαί［本源］在意向活动上的（dia-noetische）注55关系（《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章）


  为了理解σοφία［智慧］，我们必须首先再次想起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不断进行其间的那种上下联系。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不同方式着眼于ἀρχαί［诸本源］、着眼于对它们的揭开和保存而被分析。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奠基在ἀρχαί［诸本源］上；它在它由之进行推论的诸公理、各种自明的命题那儿，使用着ἀρχαί［诸本源］。在它那儿，不明确地同时怀有是者的ἀρχή［本源］注56和τέλος［终点］、εἶδος［形式］和ὕλη［质料］；但是，知识不以ἀρχαί［诸本源］为主题，而是仅仅打算以εἶδος［形式］为引导线索进行考虑。τέχνη［技艺］仅仅预设了ἀρχή［本源］，预设了εἶδος［形式］；τέλος［终点］在它那儿不再被同时怀有；但它也不把εἶδος［形式］取作主题，它仅仅以那为了其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给予它方向的εἶδος［形式］为引导线索采取行动。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给出了οὗ ἕνεϰα［为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即εὐπραξία［好的实践］——因为ἀρχή［本源］就是τέλος［终点］自身——，但在这儿它不位于主题性的考察中；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并不作为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而被思考。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对作为行为的行为之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的静观：它不是伦理学和科学，不是ἕξ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 μόνον［仅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1140b28）；相反，当它是对某一具体行为和抉择的视时，它在其真正的意义上就是它能够是的。甚至那最后关乎是者之诸最终原则的σοφία［智慧］，也是一种并不独独地和真正地把ἀρχή［本源］当作主题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相反，它所进行的ἀρχή［本源］-研究是仅就下面这点来说的：它为那处在诸原则之下的是者寻找诸原则。τοῦ γὰρ σοφοῦ περὶ ἐνίων ἔχειν ἀπόδειξίν ἐστιν.［对一些事情进行证明，这属于有智慧的人。］（《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章，1141a2以下）。因此，σοφία［智慧］也不是那种ἀρχή［本源］作为ἀρχή［本源］而在其中成为主题的那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εἰ δὴ οἷς ἀληϑεύομεν ϰαὶ μηδέποτε διαψευδόμεϑα περὶ τὰ μὴ ἐνδεχόμενα ἢ ϰαὶ ἐνδεχόμενα ἄλλως ἔχειν, ἐπιστήμη ϰαὶ φρόνησίς ἐστι ϰαὶ σοφία ϰαὶ νοῦς, τούτων δὲ τῶν τριῶν μηδὲν ἐνδέχεται εἶναι （λέγω δὲ τρία φρόνησιν ἐπιστήμην σοφίαν）, λείπεται νοῦν εἶναι τῶν ἀρχῶν.［如果我们由之对那些不能或能是别的样子的东西进行去蔽和不再犯错的，是知识、明智、智慧和智性直观，而前三者（我说的三者指明智、知识和智慧）中没有一个能够把握本源，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智性直观能把握本源。］（1141a3以下）“因此，如果我们由之真实地揭开是者而不歪曲它们的那些方式——即不弄错——是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φρόνησις［明智］、σοφία［智慧］和νοῦς［智性直观］，并且如果首先提及的那三种，即φρόνησις［明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σοφία［智慧］并不真正把ἀρχή［本源］取作主题，那么，剩下的就只有：νοῦς［智性直观］是把ἀρχή［本源］作为ἀρχή［本源］加以揭开的那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结果表明了：τέχνη［技艺］在这儿给排除出去了。但是，这儿所意指的乃是我们被可靠地摆置于其中并且不弄错的那些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而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我们会犯错；对于技艺来说，ἁμαρτάνειν［犯错］是构建性的。——νοῦς［智性直观］看起来又会是怎样呢？


  b） νοῦς［智性直观］作为对ἀρχαί［本源］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σοφία［智慧］作为νοῦς［智性直观］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


  对于νοῦς［智性直观］，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没有说出较为详细的东西。对于νοῦς［智性直观］，我们仍然经验到少许。总的来说，关于νοῦς［智性直观］亚里士多德流传给我们的很少：它是将一些最大的困难提供给他的那种现象注56a。或许亚里士多德已经在希腊人的是之解释的可能范围内，澄清了该现象。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章已经给出了一种预备说明。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提醒：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完全一样——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我们将看到：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被理解为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那么，νοῦς［智性直观］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事实上是ἄνευ λόγου［无逻各斯］的。作为纯粹νοῦς［智性直观］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如果想将之也把握为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那么，它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λόγος［逻各斯］——这种逻各斯决不是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预先得说：νοῦς［智性直观］作为νοῦς［智性直观］，根本不是人的是之可能性（Seinsmöglichkeit）。然而，只要人的此是被一种“意指（Vermeinen）”和知觉（Vernehmen）所刻画，那么，νοῦς［智性直观］就还是能在人的此是身上发现注56b。亚里士多德把这种νοῦς［智性直观］称作ὁ ϰαλούμενος τῆς ψυχῆς νοῦς［被称作灵魂中的智性直观］注56c；“被这样称作的”νοῦς［智性直观］意味着：非真正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在人的灵魂中的这种νοῦς［智性直观］不是一种νοεῖν［看］，即一种直截了当地看，而是一种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因为人的灵魂被λόγος［逻各斯］所规定。基于λόγος［逻各斯］，即基于对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的谈及，νοεῖν［看］变成了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除了νοῦς［智性直观］，没有任何其他在真正意义上是对ἀρχαί［诸本源］进行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


  于是，由于σοφία［智慧］思考ἀρχαί［诸本源］对之就是ἀρχαί［诸本源］的那种东西，思考具体的是者，并且同时最为对准ἀρχαί［诸本源］，故亚里士多德能够把σοφία［智慧］标画为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智性直观和知识］，标画为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它一方面在某种方式上同νοῦς［智性直观］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相一致，另一方面又具有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科学之性质。ὥστ' εἴη ἂν ἡ σοφία 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因此，智慧既是智性直观又是知识。］（1141a19以下）


  c） 对研究的进一步勾勒。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高方式。σοφία［智慧］的优先性。该优先性在自然的希腊此是之理解中的起源。此是之现象学作为研究之方法。ϑεωρία［理论］：术语说明和概念史


  即使没有预先把握到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最高方式的真正阐释，但在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的暂时概览那儿，我们已经能够保有以下三点：


  1.在对各种不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进行比较的阐释中下面这点变得清楚了：在阐释中，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最终被置于着眼于对ἀρχαί［诸本源］的揭开和保持这个方面。


  2.这种着眼于ἀρχαί［诸本源］，从而又决定着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两种最高方式的讨论，即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的讨论。


  3.因此，只有当我们摆出了正是ἀρχή［本源］之问题为区分和确定各种不同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给出了引导线索这点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方才能赢得对各种不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的一种实际理解。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13章中，仅限于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这两种基本现象进行考察。问题是，其中哪个比另一个绝对具有优先性。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这儿就这两种现象在内容上困难的基础那儿所突出表达的东西，和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的名头下加以讨论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后来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名头下于哲学中提出来加以讨论的东西。当然，这种对理性能力的新近讨论，在哲学史之范围内已经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并被这些影响所潜移默化，以至于没有亚里士多德工作的指导，源始的基础就会变得难以认识。但另一方面，以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区分为引导线索，寻求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的一种理解则是不可能的。


  亚里士多德预先指出了结果：


  1. σοφία［智慧］是另一种最高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可能性，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外的第二个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品质］。


  2. 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相比它还具有一种优先性，因而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构成了此是的一种本己的、真正的可能性：βίος ϑεωρητιϰός［静观性的生活］，即科学的人之生存。


  如果我们想到σοφία［智慧］把始终是着的是者当作主题，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恰恰对准并使之变得透彻的乃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即人的此是之是，那么，该结果就愈发令人吃惊。


  为了能够理解为何即使如此σοφία［智慧］依然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高可能性，这就需要对σοφία［智慧］进行深入的探究，确切讲，它是：


  1. 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相比，智慧要在其本己的结构中被拟定，并且要被呈现为真正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被呈现为此是的最高是之可能性，——由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将更加具体地凸显出来。


  2. 亚里士多德并非独断地把该结果强加到当时希腊人的此是身上；亚里士多德并不想标新立异；相反，他从希腊此是自身那儿出发让σοφία［智慧］作为最高的是之可能性变得可理解。他把希腊人之自然的生命理解所力求到达的东西彻底地想到头。


  3. 通过追寻那植根于此是身上的σοφία［智慧］之优先性的这种根，我们将同时赢得对下面这点的一种理解：为何τέχνη［技艺］的ἀρετή［德性］不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而恰恰是作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之ἀρετή［德性］、作为ἀϰριβεστάτη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诸知识中最严格的知识］（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1141a17）、作为“所有科学中最严格的科学”的σοφία［智慧］。


  我们从第2点开始，并将看到：σοφία［智慧］是希腊此是之最高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首次从希腊人的自然日常此是出发，让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变得可能理解。


  关于这种阐释之方法，以及在本讲座中所一般加以运用的那种方法，需注意：它奠基在一种此是的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Daseins）之上，它在这儿还不能明确加地以说明。在此只能进行一种简要的方法上的考虑。如果背后没有事情，那方法上的各种打量就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打算首先进行具体的阐释，并搁置“方法问题（Methodenfrage）”。诚然，方法问题要比该术语所意味的更多；也即是说，它自身复又是实事研究。因而在阐释中，不会在方法上涉及亚里士多德那些迄今都还未被注意的文本和段落——毕竟他已经供我们利用两千年了——；相反，在对阐释的准备中就已经有着一内容丰富的诠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儿不加批判地就另一立场兜兜转转地解释一通。因此，下面这些就是阐释之前设：此是位于主题中，并且，如果阐释对亚里士多德作某种“穿凿附会的解释”注57，那它就再次获得并理解了在他那儿所真正发生的事情。根据不同的学科看出一种哲学体系，这是一回事；让事情变得更加尖锐、让意图变得更加明确而不落在其后，这又是另一回事。


  σοφία［智慧］具有纯粹认识、纯粹看即ϑεωρεῖν［观望］这种实施方式；它是βίος ϑεωρητιϰός［静观性的生活］。ϑεωρεῖν［观望］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众所周知。但亚里士多德首次塑造了ϑεωρητιϰός［静观性的］这个词。语词ϑεωρεῖν［观望］、ϑεωρία［理论］，来自ϑεωρός［观众］——它由ϑέα［景象］即景象、外貌同ὁράω［看］即看组成注58。ϑέα［景象］、外貌——允许看某物所显出来的那样，有着一种同εἶδος［形式］相类似的含义。于是，ϑεωρός［观众］就意指那就某物的外貌观看某物的人，观看那被提供给看的东西的人。ϑεωρός［观众］是节日来宾，是在各种盛大的戏剧场面和节日作为观众出席的人，——我们语言中的“戏剧（Theater）”一词就与之有联系。“看”在这儿被双重地表达。这一表达的含义史在这儿不可能详细地加以展示。仅仅指出下面这点就可以了：就在紧邻普罗提诺（Plotin）前面的那个时代，即在公元2和3世纪，ϑεωρία［理论］被这样加以解释：ϑέω-包含着ϑεῖον［神圣的］、ϑεός［神］的词干；ϑεωρεῖν［观望］意味着：凝望神圣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希腊词源学，例如阿弗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Aphrodisius）就给出了它。这儿要讨论一种新解释，这种解释尽管与该词本身的真正意义无涉，但它在亚里士多德的某种阐述中有其基础。ϑεωρία［理论］在拉丁语中被翻译为意指纯粹观望的speculatio［静观］；因而“思辨的（spekulativ）”注59同“理论的（theoretisch）”所意指的一样。于是ϑεωρία［理论］在神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那儿它被置于ἀλληγορία［譬喻］的对立面：ϑεωρία［理论］是下面这种观察，它在所有的ἀλληγορία［譬喻］之前如其所是地摆出历史学上的各种实情；ϑεωρία［理论］等同于ἱστορία［历史］。最后，它等同于圣经神学（biblischer Theologie）和纯粹神学（Theologie schlechthin）。后来，对ϑεωρία［理论］的翻译，即将之译为theologia speculativa［思辨神学］——它恰恰表现了注释神学（die exegetische Theologie）的对立面——是那些经常在含义史中所出现的特殊偶然事件中的一件。


  我们现在尝试首先具体地弄懂σοφία［智慧］。亚里士多德已经深入讨论了σοφία［智慧］。1.《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13章；2.《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6-10章——在那儿同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相联系；3.《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已经强调过，亚里士多德并未发明σοφία［智慧］作为此是的最终可能性这种观点，而是从对希腊此是自身的自然理解出发，使之变得明确罢了。我们打算首先同亚里士多德一道走这条路，并看清：在希腊此是自身那儿，朝向σοφία［智慧］的一种倾向以及关于它的各个预备阶段是如何开辟出来的。在自然此是的范围内，对σοφία［智慧］前史的这种考察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中所进行注60。


  第二章  在希腊人的自然的此是之范围内σοφία［智慧］的起源（αἴσϑησις［感觉］、ἐμπειρία［经验］、τέχνη［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σοφία［智慧］）（《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


  §10. 对研究的引导性刻画。它的主导线索：此是自身的说出-自己。它的路径：εἰδέναι［求知］的五个阶段。它的目标：作为μάλιστα ἀληϑεύειν［最为去蔽］的σοφία［智慧］


  《形而上学》第一卷据说是较早的作品。但是，那已经被证实为是较晚的《伦理学》在其中已被提及注61；由此该假设会遭到驳斥。不过，该援引也可能是插入的。我认为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一种年代学是不可能的。维尔讷·耶格尔（Werner Jaeger）称《形而上学》第一卷为宏伟的“即兴作品”注62。第一卷第3章（983a33）包含了对《物理学》的援引；在那儿（《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αἰτία［原因］-理论被清楚地加以了突显注63；因此，对Ἠϑιϰά［《伦理学》］那不大让人舒服的援引（《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25）当被拿掉注64。然而，实际上这毫无根据；并且由于原则上什么也没说，这就使得愈发毫无根据。如果我们想到甚至在柏拉图那儿也有着诸如τέχνη［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σοφία［智慧］、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样一些基础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混乱，并且将之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中的那种显而易见占上风的阐释相比较，那么，我们就不可以说到某种“即兴作品”，——即使称之为宏伟的，也不行。即使假设《形而上学》第一卷确实是较早的作品，那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这些概念一开始也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和第2章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一样完全基于同一视域被看。诚然，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还不是明确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5以下）显明了这点，在那儿，亚里士多德没有说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而是说：λόγον ἔχειν［有逻各斯］，αἰτίας γνωρίζειν［认识原因］，以及最后一般地对ἀρχή［本源］的认识。因此，σοφία［智慧］被规定为λόγον ἔχειν［有逻各斯］的一种方式。这同此是自身的规定相配合，即把人规定为λόγον ἔχον［有逻各斯］。


  什么是自然的此是那最切近的、最源始的和能够被称作σοφία［智慧］的预备阶段的现象？当提出这些问题时，首先必须追问一种引导线索。亚里士多德的引导线索从此是自身那儿获得“启示”，即在当那说出自己本身的此是使用σοφία［智慧］、σοφός［智慧的］这些表达时它所意指的东西那儿取得消息。在此亚里士多德考虑了某种双重的东西。一方面，在对这些表达的日常使用中，必定泄露了自然的此是对于这些表达具有什么样的理解。的确，日常此是还不具有关于这些表达的严格、科学的概念，正如一般来讲，最切近的说出-自己作为最切近的说出-自己，是未加规定的，并且也决不具有在单义上加以确定了的概念。但这并不与下面这一可能性相冲突，那就是：此是稳步走在理解自己的路上。正如在那些位于“或多或少（Mehr oder Minder）”这种不确定中的表达那儿，此是进行着所有关于日常的言谈；同样，人们不会谈论σοφός［智慧的］，而是谈论μᾶλλον［更多］和ἧττον［更少］σοφός［智慧的］；人们不能定义它，但却知道：这比那是σοφώτερον［更智慧的］。这种比较性的言说方法刻画着日常的东西，只需截住它并从它那儿听出这种μᾶλλον［更多］中的μάλιστα［最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遵循着这种方法。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根据此是关于σοφός［智慧的］直接和明确所说的来展开工作。他在第一卷第2章中遵循着这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首先根据那表明日常言谈特征的比较性的言说方式来展开工作。在其中显现出理解的不同阶段，而这些阶段出现在自然的此是自身那儿并且是众所周知的。μᾶλλον［更多］和ἧττον［更少］包含着朝向μάλιστα［最为］的倾向，并且τέχνη［技艺］已经是比ἐμπειρία［经验］ μᾶλλον σοφός［更智慧的］。因而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指向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ϑεωρεῖν［观望］的方向。于是，亚里士多德证明了他对σοφία［智慧］和ϑεωρεῖν［观望］的阐述无非就是对此是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清楚的、是此是把自己本身带给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举出了自然的此是所具有的理解的五个不同阶段：


  1. ϰοιναὶ αἰσϑήσεις［各种共同的感觉］（《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14），朝向每个人都具有的世界的定位。


  2. ἐμπειρία［经验］，被翻译为“经验（Erfahrung）”，即进入某一确定操作中的熟练地是（eingefahrensein）。


  3. τέχνη［技艺］，或者τεχνίτης［技师］或χειροτέχνης［手艺人］，即用手劳动的手艺人，并且尤其是依循τέχνη［技艺］那确定的被定位了地是（Orientiertsein）来劳动的。


  4. ἀρχιτέϰτων［大技师］，即设计师。他自身不从事建造，也不动手帮忙；相反，他仅仅在他精通的领域内活动，并且其主要任务就在于筹划蓝图和反复考虑εἶδος［形式］，——但由于它对准的是房子的建造，故它仍是一种ποίησις［创制］。


  5. 单纯的ϑεωρεῖν［观望］，即观察着地展露，在那儿重要的不再是χρῆσις［用处］。


  这些阶段每个相对于前面那个都表现出于σοφόν［智慧的］那儿的某种μᾶλλον［更多］。在列举理解的这些阶段时，我已经从人的此是那儿开始了。在这之前，亚里士多德还举出了那些也已经具有“少量经验”的动物的生命注65。


  σοφία［智慧］的实施方法是ϑεωρεῖν［观望］，人的此是的一种包含着所谓διαγωγή［消遣］的是之方式：逗留、清闲、无所事事。διαγωγή［消遣］作为无所事事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完成；任何ποίησις［创制］都停止了。只要ϑεωρεῖν［观望］被διαγωγή［消遣］所规定，那它就不是ποίησις［创制］，而是在对象自身那儿的一种纯然的观察，一种逗留。在对ϑεωρεῖν［观望］以及由之而来的σοφία［智慧］的是之类型的这种刻画中，更为明确地表达了柏拉图经常所说的，例如《智者》（254a8以下）：ὁ δέ γε φιλόσοφος, τῇ τοῦ ὄντος ἀεὶ διὰ λογισμῶν προσϰείμενος ἰδέᾳ.［哲学家，就是那始终通过各种推论注66而献身于是者之理念的人。］哲学家致力于并始终将自己保持在对是者的观望上，严格讲是这样的：他在对是者的这种观望中谈论它，贯穿着对它的某种理解。因此，亚里士多德后来所阐明的那种科学态度，在柏拉图那儿同样是活泼泼的，只不过没有在是态学-理论上（ontologisch-theoretisch）获得奠基罢了。


  如果要将σοφία［智慧］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划清界限，那么，σοφία［智慧］这种行为之γένεσις［生成］必须加以澄清。通过对σοφία［智慧］之γένεσις［生成］的这种考察我们同时将赢得理解下面这点的视域，那就是：对于τέχνη［技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来说，σοφία［智慧］同时是其ἀρετή［德性］。因此，必须显示：为何那真正瞄准某一ποίησις［创制］的τέχνη［技艺］，在其最本己的结构的基础上却表现出朝向σοφία［智慧］的一种预备阶段。亚里士多德明确谈到：οὐϑὲν ἄλλο σημαίνοντες τὴν σοφίαν ἢ ὅτι ἀρετὴ τέχνης ἐστίν.［我们所意指的无非就是，智慧乃技艺的德性。］（《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1141a11以下）“真正的理解、σοφία［智慧］，是在精通做成某种东西上的圆满、ἀρετή［德性］、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亚里士多德同时还说：ὥστε δῆλον ὅτι ἡ ἀϰριβεστάτη ἂν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εἴη ἡ σοφία.［因此，显然只有知识中最严格的才是智慧。］（1141a16）“σοφία［智慧］是诸科学中最严格的。”ἀ-ϰριβής 同ἀ-ληϑής具有相同的形式，褫夺词α-［不］和ϰρυπτόν［被隐藏的］：不-被隐藏（un-verborgen），亚里士多德由之意指作为揭开的认识的一种性质。由于σοφία［智慧］是最严格的科学，即那最为真实地揭开是者的东西，故亚里士多德能够说：δεῖ ἄρα τὸν σοφὸν μὴ μόνον τὰ ἐϰ τῶν ἀρχῶν εἰδέναι, ἀλλὰ ϰαὶ περὶ τὰς ἀρχὰς ἀληϑεύειν. ὥστε εἴη ἂν ἡ σοφία 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 ὥσπερ ϰεφαλὴν ἔχουσα ἐπιστήμη τῶν τιμιωτάτων.［所以，智慧的人不仅应从诸本源进行认识，而且应揭开诸本源。因此，智慧应既是智性直观也是知识，仿佛是占据首位的关于各种最受尊敬的东西的知识。］（1141a17以下）“因此，σοφός［智慧的人］必定不仅根据本源来知识是者，而且他也必定在ἀρχαί［诸本源］之环围内进行揭开，以至于σοφία 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智慧既是智性直观也是知识］，仿佛占据着首位，是关于τιμιώτατα［各种最受尊敬的东西］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由于σοφία［智慧］是最严格的科学，它关乎τιμιώτατα［各种最受尊敬的东西］，关乎认识中的那些最崇高的对象，即那始终是着的东西，ἀεί［始终是的东西］，由此它揭开着ἀρχαί［诸本源］。因此，它是顶端，占据着首位，它μάλιστα ἀληϑεύειν［最为去蔽］。


  现在就要根据人的此是自身去理解它的这种最高可能性的γένεσις［生成］。在方法上还需注意下面这点注67。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此是的一种是之方式；确切讲，只要此是同某种是者，同世界或它自己本身发生关涉，那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就是它的一种是之方式。在希腊人的意义上是真正是（das eigentliche Sein）的那种是者（das Seiende），是世界，或ἀεί［始终是的东西］。既然逗留-在-某处（Sich-Aufhalten-dabei）在其是上被何处（Wobei）所规定，故此是的是之方式必定会基于它对待是者的行为而得到阐释。


  §11. εἰδέναι［求知］的最初三个阶段：αἴσϑησις［感觉］——ἐμπειρία［经验］——τέχνη［技艺］（《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


  a） αἴσϑησις［感觉］。ὁρᾶν［看］的优先性。ἀϰούειν［听］作为学习的条件。μνήμη［记忆］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


  我们从前面的诸考察那儿知识到下面这点：在σοφία［智慧］那儿仅仅关涉着此是的一种被定位地是，关涉着被揭开了地是和可见地是（Aufgedeckt-und Sichtbarsein）。既然σοφία［智慧］被规定为纯粹的ϑεωρεῖν［观望］，故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中就从这种此是那儿开始：πάντες ἄνϑρωποι τοῦ εἰδέναι ὀρέγονται φύσει［所有的人依其本性都欲求知道］注67a（《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0a1以下）。“所有人在自己那儿就具有一种去看的冲动。”“看（Sehen）”、最宽泛意义上的知觉（Vernehmen），属于此是；其实还更多：ὄρεξις［欲求］，即热衷于看（das Aussein auf das Sehen）、热衷于对……熟悉地是（auf das Bekanntsein mit…），属于此是。σημεῖον δ' ἡ τῶν αἰσϑήσεων ἀγάπησις.［对各种感觉的喜爱显明了这点。］（980a1以下）“对观察、感觉的偏爱就是其标志。”在同作为人的此是所追求的εἰδέναι［知道］的联系中，亚里士多德赋予一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即看以优先性，将之置于所有其他感觉之前。我们赋予看、ὁρᾶν［看］以长于所有其他感官的优点。进行引导的视点，在这儿是下面这种可能性：能够通过感官对世界经验到某种东西，也即是说，世界这种是者依此能够被感官所揭开的程度。αἴτιον δ' ὅτι μάλιστα ποιεῖ γνωρίζειν ἡμᾶς αὕτη τῶν αἰσϑήσεων ϰαὶ πολλὰς δηλοῖ διαφοράς.［原因在于，在诸感觉中它最能让我们进行认识，并揭示出许多的区别。］（980a26以下）δηλοῦν［揭示］在这儿意味着让被看、使公开。在诸官能中，看因下面这点而出类拔萃：“它让许多的区别被看”；看给出了下面这种最大的可能性，那就是：能够就其多样性来区别事物并且在其中定位自己。当亚里士多德强调ἀϰούειν［听］是最高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时（980b23）注67b，ὁρᾶν［看］的这种优先地位愈发奇特。但这并无矛盾。听是进行言说的人的基本情状。听和说都属于他的可能性。因为人能够听，故他能够学习。听和看这两种感官，在不同的方向上具有某种优点：听使得传达、被他人所理解成为可能；而看则具有原初地展开世界这种优点，以至于那被看见的东西能够被谈论，并能够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被更加明确地占有。


  在一种抢先的、决定性的刻画中，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方式规定了人之是：τὸ δὲ τῶν ἀνϑρώπων γένος 〈ζῇ〉 ϰαὶ τέχνῃ ϰαὶ λογισμοῖς.［唯有人类凭借技艺和算计（生活）。］（980b27以下）对人之是的这种规定显示出：《形而上学》中的σοφία［智慧］之γένεσις［生成］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给出的完全一致。“人类——即具有去生活（zu leben）这种性质的是者家族，τέχνῃ ϰαὶ λογισμοῖς［凭借技艺和算计］生活。”简而言之，它们就是我们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熟悉的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的两种方式：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对人之是的这种刻画意味着，人比动物具有一种更高的定位方式。这种定位自身具有不同的阶段。φύσει μὲν οὖν αἴσϑησιν ἔχοντα γίγνεται τὰ ζῷα, ἐϰ δὲ ταύτης τοῖς μὲν αὐτῶν οὐϰ ἐγγίγνεται μνήμη, τοῖς δ' ἐγγίγνεται.［动物在本性上就具有感觉，从感觉中记忆在它们中的一些那儿生成出来，在另一些那儿则没有。］（980a27以下）动物首先具有某种单纯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一些也具有μνήμη［记忆］，即持留（Behalten）：μνήμη［记忆］在这儿并不意指回忆，而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想到某种东西；这种μνήμη［记忆］不要求包含有某种λόγος［逻各斯］或νοεῖν［看］。ϰαὶ διὰ τοῦτο ταῦτα φρονιμώτερα ϰαὶ μαϑητιϰώτερα τῶν μὴ δυναμένων μνημονεύειν ἐστί.［因此，同那些不能够进行记忆的相比，它们更为聪明和更能进行学习。］（980b1以下）基于这种能够持留（Behaltenkönnen），有生命的是者具有了一定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在较为宽泛意义上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一定程度的定位之可靠性。那些能够听的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具有学习的可能性；人们能够驯服它们。在这种非常宽泛的形式上被理解的μνήμη［记忆］，已经位于动物那儿；它在作为人的一种定位方式的τέχνη［技艺］的形成那儿扮演了一个根本的角色。αἰσϑάνεσϑαι［感觉］稳步发展出某种ἐμπειρία［经验］：ἐϰ μνήμης［从记忆中］。


  b） ἐμπειρία［经验］。指引联络：一旦-就。它的时间性质


  γίγνεται δ' ἐϰ τῆς μνήμης ἐμπειρία τοῖς ἀνϑρώποις· αἱ γὰρ πολλαὶ μνῆμαι τοῦ αὐτοῦ πράγματος μιᾶς ἐμπειρίας δύναμιν ἀποτελοῦσιν.［人从记忆中生成出经验。对同一事情的多次记忆形成某一经验之可能。］（980b28以下）“在人那儿，从μνήμη［记忆］中生成出某一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即对同一实情的许多μνήμη［记忆］形成某种单一的ἐμπειρία［经验］、某种单一的行事方法之可能性。”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那儿，本质性的东西是对在同一事情中的诸事件之间的一种确定联系保持当下化（Gegenwärtighalten）。亚里士多德稍后（981a7以下）从医学那儿为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举出一个我们能够先行认识到的例子注67c。如果日常经验为人的健康状况、为人每一当时的身体情况发明了某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首先还处在一种真实的洞察之外，即洞察到药物同它要加以治疗的疾病之间的作用联系（Wirkungszusammenhang）注67d。仅仅被理解的是它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而我们必须将该联系标画为一些确定事件之在场的联系。公式化地描述，这种联系可这样加以表达：一旦这样这样的病症出现，就必须使用那样那样的药物；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 dann das）。病症是什么、药物是什么，以及病症如何被去除，这些根本还未得到洞察；重要的仅仅是消除病痛。诸位立马就看到这种联系是一种有时间的东西（ein Zeitliches），确切讲，首先是一种纯粹有时间的东西：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dann das…）。这儿所关涉的乃此是之有时间地是（Zeitlichsein）注68的一种独特联系。此是的当下化——它表达在“现在（Jetzt）”中，在这儿作为“一旦（Sobald）”登场：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dann das…）。


  于是，这种联系能够随着时间形成经验。πλῆϑος γὰρ χρόνου ποιεῖ τὴν ἐμπειρίαν.［时间的堆积产生经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8章，1142a15以下）然后，此是具有了某一确定的定位。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仅仅一旦-就（Sobald - dann）这种联系被突显了出来。我在这儿并不能更多地深入到这种联系的结构中去。这种一旦-就（Sobald - dann）——一旦这样这样的东西是当下的，那样那样的东西就必定要被提供并成为当下的——我将之称作当下化之联系（Zusammenhang des Gegenwärtigens）。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即在此是最切近的自我-定位（sich-Orientieren）中，各种形势和事物都是偶然的，每样东西都根据它将自己所提供出来的那样而定。不同于偶然的、随意的尝试，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已经具有了某种确定的可靠性（Sicherheit）；在这儿，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dann das…），这种确定的联系作为确定的联系已经被突显出来。因此，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已经当下地具有一种μία ὑπόληψις［一种信念］：ἔχει ὑπόληψιν［具有信念］（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a7）。此是熟悉联系，并活动在一种认为（Dafürhalten）中。但它依然还不是对联系作为联系的洞察；在这儿依然没有对什么（das Was）的观望，因为此是还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事情上；这儿所关涉的还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当下化。但即使这样，同单纯的感觉相比，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也已经具有某种优点。在单纯的做事情的范围内，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的确已经是一种δύναμις［能力］，一种首先被定位了地向着……被摆置地是（ein erstes orientiertes Gestelltsein zu…）。因为不同于αἴσϑησις［感觉］的多样，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一种确定的实事上的联系之统一已经供此是所支配。因此，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作为δύναμις［能力］，是对行为的一种确定的预先规定，并且尤其是依照……每一当时的出现或缺席对行为的一种确定的预先规定。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有着对这样那样的偶然事情和情况的一定准备——如其可能出现的那样。这种准备是一种被定位地是，它是可靠的，但依然不包含任何洞察。亚里士多德这样描绘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那儿所看到的那种“更多”：οἱ γὰρ ἔμπειροι περὶ ἕϰαστα ϰρίνουσιν ὀρϑῶς τὰ ἔργα, ϰαὶ δι' ᾧν ἢ πῶς ἐπιτελεῖται συνιᾶσιν,ϰαὶ ποῖα ποίοις συνᾴδει· τοῖς δ' ἀπείροις ἀγαπητὸν τὸ μὴ διαλανϑάνειν εἰ εὖ ἢ ϰαϰῶς πεποίηται τὸ ἔργον.［那些有经验的人能在各个方面正确判断作品，并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或怎样被完成的，哪些东西同哪些东西相配搭。而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则满足于不会看不出作品是完成得好还是坏。］注69（《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10章，1181a19以下）“那些在某一确定方向上有经验的人，能够决定περὶ ἕϰαστα［各个方面］、决定各个方面，决定每一步骤，并对下面这些具有一种理解：ἔργα［作品］如何加以完成，哪种性质同哪种性质相联系，哪种实事上的联系属于它。那些ἄπειροι［无经验的人］——他们的确也具有对作品的某种认识，必定会满足于下面这点：对于他们来说作品不是完全隐藏的——διαλανϑάνειν［完全遮蔽］：λανϑάνειν［遮蔽］—ἀ-ληϑές［不-遮蔽］!——，那公布出来的作品是好还是不好。”注70他们仅仅对赤裸裸的结果具有某种判断。对于ἔμπειρος［有经验的人］，甚至εἶδος［形式］也不再隐藏。即使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已经有了这种透彻性，但实事上的联系作为实事上的联系依然还未看到。——从这种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能够形成τέχνη［技艺］。


  c） τέχνη［技艺］。指引联络的各种变式。对εἶδος［形式］的突显。如果-那么。因为-所以。τέχνη［技艺］和ἐμπειρία［经验］。ϰαϑόλου［普遍］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


  γίγνεται δὲ τέχνη ὅταν ἐϰ πολλῶν τῆς ἐμπειρίας ἐννοημάτων μία ϰαϑόλου γένηται περὶ τῶν ὁμοίων ὑπόληψις.［当关于相同事物的一种普遍信念从被经验所给出的许多观念那儿产生出来时，技艺就生成了。］（《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a5以下）“当某一ὑπόληψις［信念］……，某一将ϰαϑόλου［普遍］当作对象的确定的认为（Dafürhalten）产生时，τέχνη［技艺］就生成了。”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有着关于指引联络（Verweisungszusammenhang）的某种可靠性。如果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得到增强，那么，从对所关涉的东西的多次观望中就会形成ὑπόληψις μία ϰαϑόλου［一个普遍信念］。在人们于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以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 dann das）的方式与之发生关系的许多单个事例那儿，通过重复——人们于其中以始终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 dann das）的方式与那些单个事例发生关系，就会分离出和理解（ἐννοεῖσϑαι［理解］）那保持同一且相伴随的什么（das Was）。与纯粹有时间的联系相比，各个什么被揭开。εἶδος ἀφορίζεται［形式被分离出来］（参见981a10）、“εἶδος［形式］被分离了出来”，事情现在ϰατ' εἶδος ἓν［根据一种形式］、着眼于一种持留着的、不断反复再现的外观而被理解。由此那于ἐμπειρία［经验］那儿在一种完全暂时的理解中被给出的东西，就得到了修正：一旦-就（Sobald - dann）变成了如果这-那么那（Wenn das - dann das），变成了如果-那么（Wenn - so）。这种如果（Wenn）首先具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中性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意味着一种单纯的一旦（Sobald），而且已经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因为（Weil）。如果（Wenn），也就是以某种方式：因为（weil）这样这样的东西显现了，那么,我必定安排那样那样的东西。因此，指引联络通过理解变得更真实而被修正。只要所关涉的东西在其外观上被分离出来，那理解就会变得更真实。理解现在不再奠基在做事之联系和办理之联系（der Ausführungs-und Verrichtungszusammenhang）的当下化中，不再奠基在前后相继之持留中，而是奠基在操劳专心对待的那些事情之外观的呈现中。因此，我们说具有τέχνη［技艺］的人是σοφώτερος［更智慧的］，比那仅仅具有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的人更是一位σοφός［智慧的人］。ϰαὶ σοφωτέρους τοὺς τεχνίτας τῶν ἐμπείρων ὑπολαμβάνομεν.［我们认为有技艺的人比有经验的人更为智慧。］（981a25）这一新现象——它提供了能够说同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相比τέχνη［技艺］乃σοφωτέρα［更为智慧的东西］这种可能性，位于看之方向上，而不位于做事之方向上。后者依然没有受到损伤。相反，做事作为做事甚至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要比在τέχνη［技艺］能够更好地达成结果：πρὸς μὲν οὖν τὸ πράττειν ἐμπειρία τέχνης οὐδὲν δοϰεῖ διαφέρειν, ἀλλὰ ϰαὶ μᾶλλον ἐπιτυγχάνοντας ὁρῶμεν τοὺς ἐμπείρους τῶν ἄνευ τῆς ἐμπειρίας λόγον ἐχόντων.［对于做事来说，经验似乎同技艺并无区别，但我们发现那些有经验的人比那些有逻各斯而无经验的人更能达到目的。］（981a12以下）“似乎就做事而言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同τέχνη［技艺］并无区别，我们甚至看见，那些具有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的人比那些只有λόγος［逻各斯］而无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的人更好地达到目的。”所谓只有逻各斯而无经验，即已经把外观、被创制了地是（Hergestelltsein）之结构联系揭开出来供支配。那以正确的方式已经熟练地做过、完成过某事的人，就结果而言大多要优于那仅仅通晓某事的人。αἴτιον δ' ὅτι ἡ μὲν ἐμπειρία τῶν ϰαϑ' ἕϰαστόν ἐστι γνῶσις ἡ δὲ τέχνη τῶν ϰαϑόλου, αἱ δὲ πράξεις ϰαὶ αἱ γενέσεις πᾶσαι περὶ τὸ ϰαϑ' ἕϰαστόν εἰσιν.［原因在于：经验是对特殊事物的认识，而技艺是对普遍者的认识；而所有的实践和生成都关乎特殊。］（981a15以下）“原因在于：τέχνη［技艺］根据其意义关乎ϰαϑόλου［普遍］”，即关乎那总是在单个事例身上重复出现的外观；而πρᾶξις［实践］的意义，如治疗，就是要让那刚好碰到的某个病人变得健康；πρᾶξις［实践］关乎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由此我们遇到了ϰαϑόλου［普遍］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这两个概念，它们对于进一步理解和区分σοφία［智慧］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还得必须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所意指的，分别同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和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的东西］相一致。——因此，就结果来看，那具有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的人大多优于那仅仅具有λόγος［逻各斯］的人。的确，后一类人甚至在做事上常常出毛病。然而，即使有这种缺陷或毛病，还是会赋予τέχνη［技艺］或τεχνίτης［技师］某种优点：即他是σοφώτερος［更智慧的］。因此，σοφία［智慧］在这里并不关涉在诉诸尝试而来的技能那儿的更多，而是关乎在进行揭开地看——即看办理所关涉的那种东西——那儿的更多。μᾶλλον［更多］指的是于进行观望地理解那儿的更多，于自主地、仅仅进行揭开地观察那儿的更多。τέχνη［技艺］在εἰδέναι［求知］那儿有其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只要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那儿作为其对象的东西还遮蔽着，那它同τέχνη［技艺］相比就具有缺陷；εἶδος［形式］就还是συγϰεχυμένον［模糊不清的］注71。反之，其所关涉的东西之什么却出现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τέχνη［技艺］走到一旦-就（Sobald - dann）这一指引联络的后面，返回到因为-所以（Weil - deshalb）。如果-那么（Wenn - so）于是过渡到因为-所以（Weil - deshalb）。但是，一旦-就（Sobald - dann）甚至在这儿也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它在因为-所以（Weil - deshalb）那儿是清楚和透彻的。各种时间性质只是走到了幕后，它们并未消失。并且如在τέχνη［技艺］中所揭开的那样，在因为-所以（Weil - deshalb）中，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已经被预先规定了。那在指引联络中首先是αἴτιον［原因］的东西，即对某物负有责任、是某物之动因的东西，越来越成为ἀρχή［本源］。于是，为什么（das Warum）不再是那导致办理的东西，而仅仅是那把是者揭开的东西。位于是者自身之结构中的起源之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是者自身，越来越被揭开和理解。就ἀρχή［本源］而言，在朝向单纯进行揭开地观察是者的这一倾向中，有着σοφώτερον［更智慧的东西］。因此，在τέχνη［技艺］中已经给出了对σοφία［智慧］的预先规定。


  在阐释中，下面这些关系变得可见。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中给出了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 dann das）这种指引联络；该指引联络表达了一种当下化着地带到-旁边（Bei-schaffen）、摆置-到这儿（Her-stellen）。只要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变得稳固，这种联系就会被修正为一旦这-就始终那（Immer dann das - sobald das），在重复中它自身复又被修正为如果这-那么那（Wenn das - so das）、因为这-所以那（Weil das - deshalb das）。什么之联系（Waszusammenhang）作为什么之联系由此被分离出来。在指引联络之当下化中被当下化的东西总是在其εἶδος［形式］上出现，严格讲，在指引联络自身中出现。因为在τέχνη［技艺］中，所关涉的东西已经根据其外观而变得可理解，这样一来，从实事上的联系那儿就拾取出了行为之根据。最后，一旦这-就那（Sobald das - dann das）或者一旦这-就始终那（Immer dann das - sobald das）这种指引联络之当下化，对于根据其ἀρχή［本源］来揭开是者来说是暂时性的。ἀρχή［本源］的确就是那由之而来（das Von - her）的、始终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因此，这种联系之当下化最后对下面这点来说是暂时性的，那就是：在揭开着地返回到那已经在此的东西、即返回到ἀρχή［本源］中，让是者在其在场（οὐσία［所是］）中可供支配。


  这种结构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是不明确的。但毕竟得说：阐释必须得超出首先于文本那儿所碰到的东西。这决不是穿凿附会地进行解释，而是要揭开在希腊人那儿曾经不明确地出现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此超出了原始理解所首先看到的东西，那么，其中就有着一定程度的危险：我们把过多的东西归到了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身上。但是，经过仔细认识，人们就会注意到，他们的确配享这种过多的东西。如果重要的是应进行一种准确的结算，那就只得说：如果我们事先就已经超出了文本，那唯一必须要做的就是进行削减。只有通过让那孤零零地在此的东西变得更可理解了，这样一种结算才是充分的。重要的就是这种诠释学。如果我们在原则上依循时间来定位希腊人的是之概念，那它就不是一种单纯突然生起的念头，相反，它有着自己非常确定的基础。在柏拉图那儿我们还将看到，为何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必须进一步理解εἶδος［形式］或ϰαϑόλου［普遍］，同时理解其对立概念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


  §12. 附记：ϰαϑόλου［普遍］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哲学的道路（尤其是：《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6章；《论题篇》第六卷第4章；《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注72


  ϰαϑόλου［普遍］由ϰατά［依照］和ὅλον［整体］组合而成。我们将根据ὅλον［整体］这一概念来获悉对ϰαϑόλου［普遍］之是的进一步澄清。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6章给出了对ὅλον［整体］的定位。在那儿，ϰαϑόλου［普遍］被理解为ὅλον［整体］的某种方式。


  a） ὅλον［整体］的多重含义。ϰαϑόλου［普遍］作为ὅλον λεγόμενον［从整体上说出的东西］（《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6章）


  ὅλον［整体］在多重方式上被理解：


  1. ὅλον λέγεται οὗ τε μηϑὲν ἄπεστι μέρος ἐξ ᾧν λέγεται ὅλον φύσει.［所谓整体，指：如果它的组成部分一个不缺，那它就被称作自然意义上的整体。］（1023b26以下）“ὅλον［整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那儿没有什么是不在场的，在它那儿没有任何部分、任何属于它的构成部分是不在场的。”肯定地说，ὅλον［整体］就是是者在属于其是的东西那儿的完全在场。我们的表达“完整（Vollständigkeit）”极好地复述了它；是者处在其完整状态中。但要注意，亚里士多德也把他在这儿赋予ὅλον［整体］的这同一定义用在τέλειον［完满］身上，τέλειον λέγεται ἓν μὲν οὗ μὴ ἔστιν ἔξω τι λαβεῖν μηδὲ ἓν μόριον.［所谓完满指这样一种东西：在它之外不可能找到它的任何一个单独部分。］（1021b12以下）“τέλειον［完满］首先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那儿，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单独部分是在外面的。”因此，ὅλον［整体］首先意味着那些构成某一是者之完满地是（Fertigsein）的构成部分的完全在场。


  2. 〈ὅλον λέγεται〉 ϰαὶ τὸ περιέχον τὰ περιεχόμενα ὥστε ἕν τι εἶναι ἐϰεῖνα.［（所谓整体指）：那进行包围的东西如此包围着那被包围的东西，以至于那些被包围的东西是某种一。］（《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6章，1023b27以下）“ὅλον［整体］是那进行包围的东西，以至于那些被包围的东西是如某种一那样的东西。”对于ὅλον［整体］的这第二种含义，我们没有相应的表达；“全体（das Ganze）”在这儿并未切中实情。这第二种含义又被分为两种。ὅλον［整体］是περιέχον［进行包围的］（1023b28以下），即进行包围的：


  a） ἢ γὰρ ὡς ἕϰαστον ἓν［或者每一单个都是一］，“或者在被包围的东西中的每一个都是一这个意义上”，


  b） ἢ ὡς ἐϰ τούτων τὸ ἕν［或者一从这些东西而来］，“或者在一从被包围的东西自身那儿构成这个意义上”。在这儿，ἕϰαστον［每个］首先一起构成ἕν［一］，而在a）那儿，每一单个对于它自己来说就是ὅλον［整体］。


  关于a）的例子，ϰαϑόλου［普遍］是：τὸ μὲν γὰρ ϰαϑόλου, ϰαὶ τὸ ὅλως λεγόμενον ὡς ὅλον τι ὄν, οὕτως ἐστὶ ϰαϑόλου ὡς πολλὰ περιέχον τῷ ϰατηγορεῖσϑαι ϰαϑ' ἑϰάστου ϰαὶ ἓν ἅπαντα εἶναι ὡς ἕϰαστον, οἷον ἄνϑρωπον, ἵππον, ϑεόν, διότι ἅπαντα ζῷα.［普遍，即作为某种整体是者而被整体地说的东西，是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普遍，即它通过谓述其中每个而包围着许多东西，并且所有的每个都是一，如人、马、神——因为它们全都是有生命的东西。］（1023b29以下）ϰαϑόλου［普遍］在每一ἕϰαστα［每个］自身都是这种ὅλον［整体］这种方式上是一种περιέχον［进行包围的东西］。因此，如有生命的东西就是一种ὅλον［整体］；人、马、神都是ἕϰαστα［每个］。有生命的东西以下面这种方式将这些ἕϰαστα［每个］统一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那就是：每一单个作为单个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但我们还是没有看清下面这一独特的性格何以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许多的单个中，每一单个作为单个都是整体。这之所以可能，仅仅τῷ ϰατηγορεῖσϑαι ϰαϑ' ἑϰάστου［因为它谓述其中每个］，“由于整体述说每一ἕϰαστον［每个］”。这种规定已经暗含在ϰαϑόλου［普遍］这个词中——只要ϰατά［依照］将λέγειν［说］暗指为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只要此是以λέγειν［说］的方式进行揭开，那ϰαϑόλου［普遍］就属于此是。ϰαϑόλου［普遍］是一种ὅλον λεγόμενον［整体被说的东西］,即一种ὅλον［整体］，一种仅仅在λέγειν［说］中显现的整体性。它是一种通过下面这点而突显出来的ὅλον［整体］，那就是：它的是，被那位于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通达性所规定。ϰαϑόλου［普遍］如何在其一上是整体，只能在ϰατηγορεῖσϑαι［谓述］中被看到。它以这种方式包围每一单个，以至于每一单个作为单个都是ὅλον［整体］；ἄνϑρωπος［人］、ἵππος［马］、ϑεός［神］每一个对于它自己而言都是ζῷα［有生命的东西］。这种整体性之是奠基在λέγεσϑαι［被说］中。ϰαϑόλου［普遍］是一种ὅλον περιέχο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来的进行包围的整体］。在ὅλον［整体］的不同类型之范围内，只要λέγειν［说］在它那儿发挥作用，那作为ϰαϑόλου［普遍］的ὅλον［整体］就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位。


  ὅλον περιέχον［进行包围的整体］的第二种类型在b）中，即在所有被称作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中给出。τὸ δὲ συνεχὲς ϰαὶ πεπερασμένον, ὅταν ἕν τι ἐϰ πλειόνων ᾖ, ἐνυπαρχόντων μάλιστα μὲν δυνάμει, εἰ δὲ μή, ἐνεργείᾳ.［连续的东西和被限制的东西，当某种一从其许多部分中生成，尤其这些部分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其中，甚或以现实的方式存在其中时，也是整体。］（1023b32以下）例如，一段线是一个ὅλον［整体］，并且是以下面这种方式是整体的：它ἐϰ πλειόνων［从许多部分］，即ἐϰ στιγμών［从许多的点］，从许多单个的点构成。在这儿，每一单个的点不是ὅλον［整体］，即不是线，而是所有的点一起才构成ἓν［一］；它们一起才形成线。在多数情形下，ἐνυπάρχοντα［那些存在其中的东西］仅仅δυνάμει［以潜能的方式］是在那儿；在看一段线时，各个单个的点多半没有明确地突显出来；各个组成部分仅仅δυνάμει［在潜能上］突显了出来；但如果没有，那它们就ἐνεργείᾳ［以现实的方式］是在那儿。


  在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之意义上的ὅλον［整体］的这种含义之前，有着一种原初是态学的含义，根据这种含义ὅλον［整体］等同于τέλειον［完满］、完满。那些构成某一是者的诸规定之完满的归属性，即完整性，是在原初是态学的意义上的ὅλον［整体］。——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ὅλον［整体］的如下含义：1. ὅλον［整体］作为完整性。2. 作为进行包围的东西：a）作为普遍（überhaupt）、ϰαϑόλου［普遍］；b）作为持续不断的联系、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在那儿，各个部分、各个ἐνυπάρχοντα［存在其中的东西］，要么是δυνάμει［在潜能上的］，要么是ἐνεργείᾳ［在现实上的］。


  还有着ὅλον［整体］的第三种类型：3. 全体（das Gesamte）、πᾶν［全体］。ἔτι τοῦ ποσοῦ ἔχοντος δὲ ἀρχὴν ϰαὶ μέσον ϰαὶ ἔσχατον, ὅσων μὲν μὴ ποιεῖ ἡ ϑέσις διαφοράν, πᾶν λέγεται, ὅσων δὲ ποιεῖ, ὅλον.［那具有量的东西有始点、中点和终点。其位置不会导致差异的，被称作全体；导致差异的，被称作整体。］（1024a1以下）只要ὅλον［整体］就其多少（Wieviel）被观察，那么,它在进行包围的东西和连续的东西之意义上就是：a）一种πᾶν［全体］，即一种全体（ein Gesamt），一种总和（eine Allheit）。点之总和不同于整个线。这儿所关涉的乃是量（Menge）这一概念——在它这儿，顺序、ϑέσις［位置］，那些构成整体的部分，都是随意的；没有哪个点作为点而先于其他的点。——b）但也可能有一种整体，在它那儿，各个部分的ϑέσις［位置］不是无关紧要的。ὅσων δὲ ἡ ϑέσις ποιεῖ διαφοράν, ὅλον λέγεται.［其位置导致差异的，被称作整体。］（参见1024a2）于是它被称作ὅλον［整体］、整体。——于是，还有可能c）某种东西同时是πᾶν［全体］和ὅλον［整体］。ἔστι δὲ ταῦτα ὅσων ἡ μὲν φύσις ἡ αὐτὴ μένει τῇ μεταϑέσει, ἡ δὲ μορφὴ οὕ, οἷον ϰηρὸς ϰαὶ ἱμάτιον.［但有这样一些东西，位置改变后，其本性保持不变，但形状却不会保持不变；例如，蜂蜡和衣服。］（1024a3以下）“会有这种东西，其φύσις［本性］在μετάϑεσις［位置改变］中、即在诸部分之顺序发生变化那儿，依然保持同一，而μορφή［形状］，即外观、外形却不会保持同一”；后者会发生变化。例如，一件衣服的确是一个ὅλον［整体］、一个整体；但衣服的μορφή［形状］在诸部分的μετάϑεσις［位置改变］中——当它被以不同的方式折叠、悬挂和穿时，是不同的。在这种μετάϑεσις［位置改变］中，它始终同它自己本身保持同一，φύσις［本性］保持着同一，ὅλον［整体］被保持着；μορφή［形状］却改变了：πᾶν［全体］和ὅλον［整体］。——对πᾶν［全体］的最后规定是d）那也用在数目身上的整体之规定。ϰαὶ ἀριϑμὸς πᾶν μὲν λέγεται, ὅλος δ' ἀριϑμὸς οὐ λέγεται.［数目被称作全体，但数目不被称作整体。］（参见1024a7以下）ἀριϑμός［数目］、被合计的东西，总数（Summe），被称作πᾶν［全体］、全体，而不被称作ὅλον［整体］、整体。——最后，e）它被称作πάντα［全部］，即被称作“所有东西（alle），全部东西（sämtliche）”，而不被称作ὅλον［整体］、整体（das Ganze）。πᾶσαι αὗται αἱ μονάδες［全部单位］，“这些全部单位（diese sämtlichen Einheiten）”。πάντα δὲ λέγεται ἐφ' οἷς τὸ πᾶν ὡς ἐφ' ἑνί, ἐπὶ τούτοις τὸ πάντα ὡς ἐπὶ διῃρημένοις· πᾶς οὗτος ὁ ἀριϑμός, πᾶσαι αὗται αἱ μονάδες.［面对一些东西，当将之当作一来说时，用全体这个词；当将之当作分开的各个东西来说时，用全部这个词,这全体数目，这些全部单位。］（1024a8以下）“πᾶν［全体］、全体（das Gesamte），用来指称单位；而πάντα［全部］、全部东西（die sämtliche），用来指称分开的各个部分，这全体数目（diese geamte Zahl），这些全部的一（diese sämtliche Einsen）。”


  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这种考察对于是者的结构以及对于在其结构中把是者加以揭开的λόγος［逻各斯］来说都具有根本的意义。——由之出发就出现了ϰαϑόλου［普遍］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位于通达是者的方式中，由此同时位于是者被揭开（ἀλήϑεια［真］）的程度中。


  b） 作为区分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和ϰαϑόλου［普遍］的通达方法。αἴσϑησις［感觉］和λόγος［逻各斯］。πρὸς ἡμ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和ἁπλ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绝对地更为可知的东西］。哲学的道路（根据《论题篇》第六卷第4章和《形而上学》第七卷第3章）：从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到ϰαϑόλου［普遍］


  ϰαϑόλου［普遍］是某种ὅλον［整体］；它的醒目之处就在于：它的是，被由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通达性所规定：它是一种ὅλο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来的整体］。ϰαϑόλου［普遍］从不在将自己保持于单纯的个人印象（Augenschein）注73那儿的某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被揭开。为了看到ϰαϑόλου［普遍］，我必须言说，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在λόγος［逻各斯］和αἴσϑησις［感觉］之间的这种区别中，也有着ϰαϑόλου［普遍］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之间的区别。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是那种首先即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显示出来的是者。而ϰαϑόλου［普遍］则是那种首先且仅仅在λέγειν［说］中显现的东西。这一区别触碰到了下面这一原则问题：是者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层次上在其是之本真性上变得可通达。此是有两种最彻底的可能性——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它是进行揭开的；这两种可能性被刚才所提及的那种区分所预先规定了，即：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和ϰαϑόλου［普遍］。奇怪的是：在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这一表达那儿ϰατά带的是宾格，而在ϰαϑόλου［普遍］这一表达那儿则是属格。ϰατά带宾格通常表示：涉及某种东西，而ϰατά带属格则意味着：明确地考虑某一行为所涉及的东西。例如，ϰατά带属格就出现在τοξεύειν ϰατά τινος［射向某人］这一表达中，用弓射某人，即把某人从树上射下来。因此，根据属格结构，在ϰαϑόλου［普遍］中的ὅλον［整体］通过下面这点而与众不同：只有它明确地成为主题，它才显现；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从自身那儿显现，无需特意成为主题。


  ϰαϑόλου［普遍］之于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的这种醒目之处也通过ἁπλ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绝对地更为可知的东西］和πρὸς ἡμ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而得到把握：


  1. πρὸς ἡμ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或ἡμῖν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那在我们最切近的行为中所揭开的是者，是更为众所周知和熟悉的。它就是显现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的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是者，在其真正的是上加以理解——它始终已经于是者那儿在此，并且一切都由之得到进一步的规定——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遮蔽着的。


  2. ἁπλ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绝对地更为可知的东西］，那绝对地于是者那儿在此是的东西，绝对地、无需关乎我们、在着眼于在其自身的是者方面是更为众所周知的，它如此这样，以至于它将其当下赋予给所有其他东西。它就是那主要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和νοῦς［智性直观］而变得可通达的ϰαϑόλου［普遍］，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首先主要落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的下面。


  ἁπλῶς μὲν οὖν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 τὸ πρότερον τοῦ ὑστέρου, οἷον στιγμὴ γραμμῆς ϰαὶ γραμμὴ ἐπιπέδου ϰαὶ ἐπίπεδον στερεοῦ, ϰαϑάπερ ϰαὶ μονὰς ἀριϑμοῦ· πρότερον γὰρ ϰαὶ ἀρχὴ παντὸς ἀριϑμοῦ. ὁμοίως δὲ ϰαὶ στοιχεῖον συλλαβῆς. ἡμῖν δ' ἀνάπαλιν ἐνίοτε συμβαίνει· μάλιστα γὰρ τὸ στερεὸν ὑπὸ τὴν αἴσϑησιν πίπτει ［τοῦ ἐπιπέδου］, τὸ δ' ἐπίπεδον μᾶλλον τῆς γραμμἡς, γραμμὴ δὲ σημείου μᾶλλον. ［διὸ μᾶλλον］ οἱ πολλοὶ γὰρ τὰ τοιαῦτα προγνωρίζουσιν· τὰ μὲν γὰρ τῆς τυχούσης, τὰ δ' ἀϰριβοῦς ϰαὶ περιττῆς διανοίας ϰαταμαϑεῖν ἐστιν.［因此，在先的东西比在后的东西是绝对地更为可知的东西；例如，点比线、线比面、面比体注74绝对地更为可知，就像单位比数绝对地更为可知一样——因为它先于所有的数并且是其本源。同样，字母比音节绝对地更为可知。但对我们来说，有时却会相反地发生。因为体最为落入感觉之下，而面又比线、线又比点更为落入感觉之下。因为许多人先知道这类东西。因为普通智力就能把握它们，而另一些则需要准确、非凡的智力。］（《论题篇》第六卷第4章，141b5以下）注75对于我们来说、ἡμῖν［对于我们来说］，在最切近的举动中首先熟悉的是στερεόν［坚硬的东西］或σῶμα［体］、即体，好像它是带有躯体似的。只有在对ἀρχή［本源］的进一步回返中，我们才揭开ἐπίπεδον［面］、γραμμή［线］、στιγμή［点］，面、线、点。于是，点是ἀρχή［本源］。在ἀριϑμός［数］，即在某一数目那儿同样如此，只有在对μονάς［单位］即对作为ἀρχή［本源］的一的回返中，它才被揭开。因此，ἁπλῶς［绝对地］、绝对地，就是者自身来看，στιγμή［点］或μονάς［单位］是ἀρχή［本源］，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则相反。头脑简单的人看不到任何点，他也不知道线由点构成。οἱ πολλοί［许多人］、许多人，如他们首先和通常所是的那样，认识体，即那首先映入眼帘的东西和那在任意的观看中就能够被经验到的东西。无需任何特别的思考活动来看那些位于其整体性中的事物。


  根据这种区分，甚至αἴσϑησις［感觉］的范围也不同于λόγος［逻各斯］。就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来说，αἴσϑησις［感觉］落在λόγος［逻各斯］和νοῦς［智性直观］的后面。τὰ δ' ἑϰάστοις γνώριμα ϰαὶ πρῶτα πολλάϰις ἠρέμα ἐστὶ γνώριμα, ϰαὶ μιϰρὸν ἢ οὐϑὲν ἔχει τοῦ ὄντος· ἀλλ' ὅμως ἐϰ τῶν φαύλως μὲν γνωστῶν, αὐτῷ δὲ γνωστῶν, τὰ ὅλως γνωστὰ γνῶναι πειρατέον, μεταβαίνοντας, ὥσπερ εἴρηται, διὰ τούτων αὐτῶν.［那些对于每一个体来说是熟知和最初的东西，自身常常是较少可知的，并且很少甚或不是着。但尽管如此，还是必须试着从那些自身虽较少可知但对于个体来说却是可知的东西出发，去认识那些在绝对意义上可知的东西；正如已经说过的，从前面那些东西过渡到后面那些东西。］（《形而上学》第七卷第3章，1029b8以下）“那对于任何个体来说是熟悉的东西以及那对于他来说首先在此的东西，常常是不清楚的——不突显，但却被看见了——并且在自身那儿很少甚或没有来自是者的东西。”确切讲是这样：οἱ πολλοί［许多人］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已经看到了世界，但那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所给出的东西，在其自身那儿没有携带或者携带着很少来自是者的东西。——在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中显现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在所有关于是者的讨论中，一种确定的是之意义是进行引导的。下面这点同时也变得清楚了：是者，即使它对于最切近的观察来说是在此的，但它还不是ἀλήϑεια［真］，不是作为被揭开了的那种是者；而恰恰ἀλήϑεια［真］方才是那要被哲学一番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静观“真”；只有当我们澄清了ἀλήϑεια［真］，ὄν［是］和ἀλήϑεια［真］之间的等同才会变得清楚。——此外：“但即使这样”，即使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朴素地熟悉的被揭开者（schlecht verrautes Aufgedecktes）”是当下的，但我们也必须由之出发。因为这种东西虽然是朴素地被揭开了，但它“对于某个人自身来说还是熟悉的”，即它是他所占有的基础。人们必须从这种被揭开者出发——即使它是被朴素地揭开的；人们必须明确地占有这种基础，而不是如柏拉图所做的那样，越过那根据某一理论所简单确立起来的实在性，跳到一种超越的是（Übersein）上去。不可以把首先熟悉的东西、被朴素揭开的东西确定为μὴ ὄν［不是者］，相反，我们必须从它出发，μεταβαίνων［过渡］，“穿过它，穿过这种被朴素地揭开的东西本身，看那绝对和真正的熟悉者。”与此相反，对于柏拉图来说则是这样的：他曾赢得了某种是之意义——诚然还没有如后来亚里士多德那样彻底，然后在他那儿就“发生了”把这种是（dieses Sein）称呼为是者（das Seiende），从而他不得不把那真正是是者的东西确定为“不-是者（Nicht-Seiendes）”。亚里士多德完全看穿了这种特别的失误，对于一位希腊人来说,这是一项我们无法加以言表的功绩。


  我们恰恰必须牢牢抓住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的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并于其身上领受到是者的最初实情。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仅仅在一定限度内成功了，以至于尽管他有着彻底化倾向，但他依然没能深入到世界之是的最终源始性那儿。下面这样一种阐释是可能的，那就是：它甚至尝试摆脱希腊的是之概念去看世界这种是者。但它不应出现在这儿的这个讲座中。因此，是者在其是之本真性中于其上被揭开的那条道路，要从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出发，一步步穿过它，μεταβαίνων［过渡］到ϰαϑόλου［普遍］。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的确是πρὸς ἡμ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它显现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而ϰαϑόλου［普遍］首先显现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论灵魂》第二卷第5章：τῶν ϰαϑ' ἕϰαστον ἡ ϰατ' ἐνέργειαν αἴσϑησις, ἡ δ' ἐπιστήμη τῶν ϰαϑόλου.［现实中的感觉属于特殊，而知识属于普遍。］（417b22以下）


  如果前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考察——根据它πρὸς ἡμ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是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似乎同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导论中——即在引导其任务恰恰就是让是者在其是上变得可通达的那种探索的导论中——所确立的方法上的诸基本原则并不冲突，那么，除ϰαϑόλου［普遍］自身不仅在柏拉图那儿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所构成的那种困难之外，对道路的这种刻画或许立马就会是一种困难。


  c） 哲学的道路（《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从ϰαϑόλου［普遍］到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对《论题篇》第六卷第4章和《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之间的那种臆想矛盾的解决


  在《物理学》的导论中亚里士多德强调，道路应当是从ϰαϑόλου［普遍］前往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διὸ ἐϰ τῶν ϰαϑόλου εἰς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 δεῖ προιέναι.［因此，应从普遍前往特殊。］（《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184a23以下）。因此，这儿所踏上的道路，同前面所刻画的道路刚好相反，这显然是一种矛盾。如果能够证明事实上并无任何矛盾，那么，我们将由此赢得对ϰαϑόλου［普遍］和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的更为清楚的澄清。因为这些概念根本不是似乎为某一特定是者而设置的专业概念（Sachbegriff）。这一困难还将因下面这点而加剧：在被引用的那个句子之前，已经有过同我们刚刚所谈论的东西相一致的各种考虑。πέφυϰε δὲ ἐϰ τῶν γνωριμωτέρων ἡμῖν ἡ ὁδὸς ϰαὶ σαφεστέρων ἐπὶ τὰ σαφέστερα τῇ φύσει ϰαὶ γνωριμώτερα.［自然的道路应是从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和更为清楚的东西前往在本性上更为清楚和更为可知的东西。］（184a16以下）依照我们的φύσις［本性］，即依照我们的此是，道路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它被αἴσϑησις［感觉］所规定；它ἐϰ τῶν γνωριμωτέρων ἡμῖν［从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出发，“从对于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的东西”出发，ἐπὶ τὰ τῇ φύσει ϰαὶ γνωριμώτερα［前往在本性上更为可知的东西］，“前往那根据其本性是更为可知的东西”。这儿的这一表达甚至加剧了同《论题篇》的对立：οὐ γὰρ ταὐτὰ ἡμῖν τε γνώριμα ϰαὶ ἁπλῶς.［对于我们来说可知的东西与在绝对的意义上可知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184a18）“因为对于我们是熟悉的东西，与那绝对地是熟悉的东西，并不同一。”在这一考虑之后，开始了对προιέναι［往前走］的详细描述：ἔστι δ' ἡμῖν πρῶτον δῆλα ϰαὶ σαφῆ τὰ συγϰεχυμένα μᾶλλον.［对于我们来说，清楚和明白的东西主要首先是那些混杂在一起的东西。］（184a21以下）“对于我们来说，δἡλον［清楚的东西］首先是那些还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即未分离开的东西。在《论题篇》中的例子是：体作为一种混杂在一起的东西首先被给出；面、线、点则仅仅不被分离地给出。我们使用着有体的东西，并在那儿首先仅仅看到它，ὕστερον δ' ἐϰ τούτων γίγνεται γνώριμα τὰ στοιχεῖα ϰαὶ αἱ ἀρχαὶ διαιροῦσι ταῦτα.［然后通过对它们的分解，各种元素和本源才从它们那儿变得可知。］（184a22以下）从这συγϰεχυμένως δῆλον［混杂在一起地清楚］那儿，“στοιχεῖα［各种元素］、各种元素然后才变得熟悉”——即面、线、点，“并且ἀρχαί［诸本源］，即各种起点”——体根据其是之构造（Seinskonstitution）由之出发而进入到是中：点；那混杂在一起的东西“通过我们对之的分解”而被分开。这种διαιρεῖν［分解］是λόγος［逻各斯］的基本功能；λόγος［逻各斯］在谈论中进行着分解。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中将συγϰεχυμένα［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即混杂在一起的东西、汇合而成的东西标画为ἀδιορίστως［不加分解地］（184b2）注76，即标画为“还未加划分的东西”。ἀρχαί［诸本源］依然还是遮蔽着的；整体却已经被看到了。因此，συγϰεχυμένα［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应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加以分解，并由此从一种未加澄清的东西变成一种被区分开的东西，以至于各种单个的规定之界限能够得到确定，并且那首先συγϰεχυμένως［混杂在一起］被给出的东西在ὁρισμός［定义］（184b12）中能被把握。因此，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下面这点就会显现出来：συγϰεχυμένα［混杂在一起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暗含着是者的诸组成部分——它们在真正的观察中应加以取出——即ἀρχαί［诸本源］。当亚里士多德说是者被συγϰεχυμένως［混杂在一起］给出时，他的意思是它已经根据ἀρχή［本源］被询问了。当我们在最切近的观察中再现某一有体的东西时，它的ἀρχαί［诸本源］并未特意地给出了；但它们是在此的，是未被揭开的，是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这与我们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3章中所看到的一致：是者，只要它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被给出了，即它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熟知的，那么，它就很少有甚或没有来自是者的东西。也即是说，由于其ἀρχαί［诸本源］虽以某种方式已然在此，但又还是混杂在一起的，故是者就还并不在此。在场作为在场还没有被揭开和被把握。因此，ἀρχαί［诸本源］，或者与之同一的ϰαϑόλου［普遍］，自身在其结构中就还是遮蔽着的。μέρη［各个部分］还没有被展开；它们还没有在διαίρεσις［划分］中被分解开。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何亚里士多德能够说：τὸ γὰρ ὅλον ϰατὰ τὴν αἴσϑησιν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整体在感觉中更可知。］（184a24以下）“就感觉来看，整体是更熟悉的。”我首先看到了整个的体，而这个ὅλον［整体］就可能性而言在其自身那儿具有περιεχόμενα［诸被包含的东西］。


  正如已经表明的，在ϰαϑόλου［普遍］意义上的ὅλον［整体］具有双重含义；它意指：


  1. 在已经阐明了的意义上的ὅλον λεγόμενον［整体被说的东西］：通过下面这种方式仅仅在λέγειν［说］中显现的ὅλον［整体］，那就是，每一被包围的东西、每一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在谈论中把自身显现为整体；ἄνϑρωπος［人］、ἵππος［马］、ϑεός［神］每一个对于它自己而言都是ζῷα［有生命的东西］。


  2. ϰαϑόλου［普遍］同时意味着：每一ζῷα［有生命的东西］作为有生命的东西在其自身那儿都具有一种结构。ϰαϑόλου［普遍］包含着——除了那些它加以包围的个体之外——某些确定的结构要素，而这些结构要素首先并不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被明确给出。ϰαϑόλου［普遍］首先συγϰεχυμένως［混杂在一起］在此。


  因此，《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184a23以下）中的那句话与先前在《论题篇》中所说的，就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它使得后者变得更为明确：道路乃是从未加分环表达的（unartikulierten）ϰαϑόλου［普遍］前往分环表达了的（artikulierten）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从而每一单个的μέρος［部分］变得可见。甚至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现在也首次在其起作用的含义上变得可见：它在这儿不意指是者的某一确定的范围，而是意指那分环表达或没有分环表达的是之方式。因此，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意指：1. 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首先显露出来的东西； 2. 在位于ϰαϑόλου［普遍］自身中的诸要素中所绝对地显露出来的东西。


  这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所进行的那种思考路径相一致。后者一开始就是ἀρχή［本源］-研究，它讨论的是对ἀρχαί［诸本源］的把握。因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总是关于各种ϰαϑόλου［普遍］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而它又是从未加分环表达的ϰαϑόλου［普遍］前往分环表达了的普遍，这样一来，ϰαϑόλου［普遍］的μέρη［各个部分］就在ὁρισμός［定义］中被公开出来。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所阐述的那种方法上的基本原则正好表达了这一点：ἐϰ τῶν ϰαϑόλου εἰς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 δεῖ προιέναι.［应从普遍前往特殊。］在这一看起来完全是形式性的基本原则中，亚里士多德同时把握到了下面这一历史的运动意义，该历史就是关于φύσις［自然］的是之询问（Seinsbefragung）的历史，它先于他自己的研究并且被他记载在《物理学》第一卷中。当哲学家们对世界中被给出的东西提出问题时，他们首先看到了那首先给出自己的东西，并且他们由此看到了它是未分环表达的。这首先出现在那首先仅仅看到了是（das Sein）的埃利亚学派那儿。亚里士多德在这儿请出了巴门尼德的一句话：ἓν τὰ πάντα［一切是一］（《物理学》第一卷第2章，185a22）。是到处是是（das Sein ist überall Sein）；所有是着的东西，都是是（Sein），都是当下地是（Gegenwärtigsein），都是在此（Da）。就亚里士多德本人给自己设为任务的那种东西而言——找到ἀρχαί［诸本源］的某种多重性、即找到这种ἕν［一］的某种结构，埃利亚学派的ἕν［一］对于他来表现为这样：在他们那儿，这种基本结构依然还是συγϰεχυμένως［混杂在一起］，依然还是没有提取出来的。另外一些尚未走得如此远的人则将某种确定的是者取作ἀρχή［本源］，将之设为整体；例如，泰勒斯（Thales）之于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之于气注77。他们把那首先呈现给他们的东西看作是遍布是者的东西，并将之设为ἀρχή［本源］。当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的开始处说出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句子，即ἐϰ τῶν ϰαϑόλου εἰς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从普遍到特殊］时，ἀρχή［本源］-研究的这一历史就浮现在他眼前。


  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也将积极地变得可理解：ϰαὶ τοῦτο ἔργον ἐστίν, ὥσπερ ἐν ταῖς πράξεσι τὸ ποιῆσαι ἐϰ τῶν ἑϰάστῳ ἀγαϑῶν τὰ ὅλως ἀγαϑὰ ἑϰάστῳ ἀγαϑά, οὕτως ἐϰ τῶν αὐτῷ γνωριμωτέρων τὰ τῇ φύσει γνώριμα αὐτῷ γνώριμα.［正如在各种实践那儿，乃是从对个体是善的那些东西出发，让那些整体上的善成为对于个体是善的东西，同样，这儿的工作也是从对于个体是更为可知的东西出发，使那些在本性上可知的东西成为对个体是可知的东西。］（《形而上学》第七卷第3章，1029b5以下）这一任务与在行动那儿的任务是一样的：“正如在行动那儿所发生的，从对于每一个体自身而言是善的东西出发，穿过它前往ὅλως ἀγαϑόν［整体上的善］，从而通过ὅλως ἀγαϑόν［整体上的善］之实现同时实现出ἑϰάστῳ ἀγαϑόν［对于个体而言的善］；同样，在认识那儿，我们也必须从那对于每一个体自身而言是更为熟悉的东西出发，穿过它前往那τῇ φύσει［在本性上］或ὅλως［在整体上］γνώριμον［可知的东西］，以便从它那儿再次返回到αὐτῷ γνώριμον［对个体自身是可知的东西］，从而那对个体自身是可知的东西通过前者而变得透彻。”因此，必须从总是首先熟悉的东西出发，向着ἀρχή［本源］推进并占有它，从而根据这种占有而取得对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的真正占有，赢得出发点自身的透彻性，根据ἀρχαί［诸本源］来理解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


  从这儿我们才理解了ϰαϑόλου［普遍］是τέχνη［技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真正主题意味着什么。


  §13. 继续：τέχνη［技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位于τέχνη［技艺］中的那种朝向“自主”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之倾向。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进一步发展


  与ἔμπειρος［有经验的人］不同，τεχνίτης［技师］是那种ἄνευ τῆς ἐμπειρίας ἔχει τὸν λόγον［没有经验却有逻各斯］（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a21）的人，“不大精通处理方法但却认识εἶδος［形式］的人。”他是那种ϰαϑόλου γνωρίζει［普遍地认识］（参见981a21以下）各个是者的人，“就其整体认识是者的人”，但他也因而τὸ ἐν τούτῳ ϰαϑ' ἕϰαστον ἀγνοεῖ［不识其中的特殊］（参见981a22以下），“不熟悉是者各自对于它自己来说是什么”——在这种ὅλον［整体］中是者同其他是者一道是某种ἓν［一］。因此，对于τέχνη［技艺］来说，听-进去（Hin-hören）、看-进去（Hin-sehen）注78，即揭开，是决定性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才能够说：［ἀρχιτέϰτονες］ τὰς αἰτίας τῶν ποιουμένων ἴσασιν.［（大技师们）知道被创制的东西的原因。］（981b1以下）“大技师们知道被创制的东西的原因。”由此下面这点就同时显现出来：αἰτία［原因］，即ϰαϑόλου［普遍］首先并不是一种单纯观察之主题。它的确作为εἶδος［形式］显露出来，但不是如下面这样：它会是某一特殊探索之主题。关于αἰτία［原因］的知识首先仅仅在同办理自身的联系中才在此，也即是说，αἰτία［原因］首先仅仅作为如此-如此-行事（So-und-so-Vorgehen）之因为-所以（Weil-deshalb）而在此。εἶδος［形式］首先仅仅于τέχνη［技艺］自身那儿而在此。但是，因为在τέχνη［技艺］中εἶδος［形式］恰恰已经显露出来，所以，μᾶλλον εἰδέναι［知道得更多］（981a31以下）被赋予给τεχνῖται［技师］，他们比单纯的ἔμπειρος［有经验的人］知道得更多并且σοφώτεροι［更加智慧］。因此，μᾶλλον［更多］被赋予给他们，乃是ϰατὰ τὸ λόγον ἔχειν［就具有逻各斯而言］（981b6），即着眼于发展出谈论那是操劳着地打交道之对象、办理之对象的东西来说的，即着眼于揭开来说的。在办理之范围内，λέγειν［说］变得越来越自主，自然最切近的此是把它解释为σοφώτερον［更加智慧的］。此外，λόγον ἔχων［有逻各斯的人］能够在某种东西如何前往它的是、整体如何关联上让某种东西变得可理解；他认识构成某种东西的东西、它对之有所裨益的东西，从而认识某种东西如何如其所是地变得可支配地在场。因此，他能够在其起源上给出关于是者的消息，δύναται διδάσϰειν［他能够教授］（参见981b7以下）。因而自然最切近的此是认为：τὴν τέχνην τῆς ἐμπειρίας μᾶλλον ἐπιστήμην εἶναι.［技艺比经验更是知识。］（参见981b8以下）因此，由于τέχνη［技艺］具有λόγος［逻各斯］并能够在其是上给出关于是者的消息，故它被认为比ἐμπειρία［经验］μᾶλλον ἐπιστήμην［更是知识］。于是，在σοφία［智慧］之γένεσις［生成］的范围内，τέχνη［技艺］靠近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甚至就被称作ἐπιστήμη［知识］。


  因此，被称作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有：1. τέχνη［技艺］；2. 最高的科学、σοφία［智慧］，在其规定上作为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智性直观和知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1141a19以下）。


  在这儿，第一种含义——根据它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与τέχνη［技艺］意味着一样多，是日常含义。在这种日常使用中，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这个概念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中间位置。也即是说，只要τέχνη［技艺］在同ἐμπειρία［经验］的区别中已经取出了εἶδος［形式］，那它就被称作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但在此尚未真正规定出究竟什么构成了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独特性格。τέχνη［技艺］是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即使它真正是一种ἕξις ποιητιϰή［能创制的品质］，并因而对准ποίησις［创制］。但它同时又是一种ἕξ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 ἀληϑοῦς［依赖真逻各斯的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0）。在τέχνη［技艺］中，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在做事倾向（Verrichtenstendenz）面前的确充满期待。在技艺中有着下面这一倾向：让自己从使用中解放出来，并真正自主地成为一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并且只要这种倾向位于技艺中，最切近的自然此是就会将σοφώτεροι［更加智慧的］归诸它。


  反之：τῶν αἰσϑήσεων οὐδεμίαν ἡγούμεϑα εἶναι σοφίαν.［我们认为没有任何感觉是智慧。］（《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10）相反，最切近的、自然的此是根本不会赋予αἴσϑησις［感觉］以σοφία［智慧］的品格，ϰαίτοι ϰυριώταταί γ' εἰσὶν αὗται τῶν ϰαϑ' ἕϰαστα γνώσεις.［尽管它们是关于各种特殊的最主要的认识。］（981b11）即使它是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作为特殊、即各个个体作为个体在其中变得可通达的那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因此，恰恰在关乎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的πρᾶξις［实践］之领域内，除了νοῦς［智性直观］和ὄρεξις［欲求］之外，αἴσϑησις［感觉］也是一种ϰύριον［决定性的东西］（《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18）。的确，亚里士多德后来（《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1142a23以下）在某种方式上甚至将之等同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注79。然而：ἀλλ' οὐ λέγουσι τὸ διὰ τί περὶ οὐδενός.［它们不告知任何东西的为什么。］（《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11以下）对于显现给它们的任何被给出的东西，αἰσϑήσεις［诸感觉］都不告知其为什么。因此，自然的此是根本不会赋予它们以σοφία［智慧］的品格。


  另一方面，正如已经说过的，在τέχνη［技艺］自身那儿有着下面这一倾向，即让自己从使用那儿解放出来，并成为自主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这种倾向位于此是自身那儿，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显现在下面这点之上，那就是：正如我们所说，一位“解-蔽（ent-deckt）”出了某种东西的τεχνίτης［技师］受到惊叹。τὸν ὁποιανοῦν εὑρόντα τέχνην παρὰ τὰς ϰοινὰς αἰσϑήσεις ϑαυμάζεσϑαι ὑπὸ τῶν ἀνϑρώπων μὴ μόνον διὰ τὸ χρήσιμον εἶναί τι τῶν εὑρεϑέντων ἀλλ' ὡς σοφὸν ϰαὶ διαφέροντα τῶν ἄλλων.［超越共同的感觉而发明某种技艺的人之所以被惊叹，不仅仅由于所发明的某种东西是有用的，而是由于智慧和与众不同。］（981b13以下）“那超出每个人所看到的、‘解-蔽’了某种东西的τεχνίτης［技师］，受到惊叹”，也即是说，他被尊敬为一位让自己与众不同的人、一位创制出他人无力加以创制的东西的人，并且还“不是由于他所发明的东西非常有用”，而是因为他在对是者的把握上进一步往前推进了，无论他所解蔽的事情是大还是小：因为他是σοφώτερος［更智慧的］。这种解蔽是对此是所具有的各种最切近的可能性的超越。因此，在日常此是所发出的惊叹中表现出：对解-蔽的一种特别的尊敬在此是自身那儿是活泼泼的。此是自身具有解蔽是者的倾向并且仅仅是为了解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μὴ πρὸς χρῆσιν［不是为了用处］（981b19）、“撇开任何用处”。于是下面这点就变得可理解了：越少τεχνάζειν［使用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越少定位于πρὸς τἀναγϰαῖα［各种必需品］和πρὸς διαγωγή［消遣］，即越少定位于生活之各种急需和消遣，此是越是称这样行事的人为σοφώτεροι［更智慧的］。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发展于是就这样继续走下去注80。一旦那些被要求πρὸς τὰ ἀναγϰαῖα［为了各种必需］、为了生活之各种急需，以及πρὸς τὴν ἡδονήν［为了快乐］、为了消遣和快乐的τέχναι［技艺］和ἐπιστἡμαι［知识］被发现，此是就能够卸去这些急需而自由自在地完全献身于观察。所以，最早的各种科学，如数学，由此就在埃及那儿出现；因为时间被给予给了祭师们，他们除了观察无事可做。因此，如果在此是那儿的确有着一种朝向揭开的倾向，那么，自主的仅仅-揭开（Nur-Aufdecken）就只能在下面这种情形那儿才是真正可能的，那就是：此是从对ἀναγϰαῖα［各种必需品］的操劳的那种委身性那儿解放出来。在这种σχολάζειν［有闲暇］中，出现了从做事倾向中的一种跳跃；在σχολάζειν［有闲暇］中事情所涉及的是：放弃对ἀναγϰαῖα［各种必需品］的操劳，并且仅仅观望着地、揭开着地停留在……之上。于是，纯然观望着地揭开越是得到重视，为什么（das Warum）——διὰ τί［为什么］或αἰτία［原因］——就越是变得可见；最后，从-何处-出发（Von-wo-aus）、τὸ διὰ τί πρῶτον［最初的为什么］（《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29）或τὰ ἐξ ἀρχῆς αἴτια［开始的原因］（参加983a24）——ἀρχή［本源］——就越来越变得可见。


  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我们现在有了两个终点，即使我们还尚未真正理解σοφία［智慧］。第一次超出αἴσϑησις［感觉］那纯粹暂时的展开并明确让是者变得可通达的那种可能性，是持留：μνήμη［记忆］。保持当下化（Gegenwärtighalten）作为通达是者的通达方法，坚持到抵达σοφία［智慧］——当下化在智慧那儿明确地关乎ἀρχαί［诸本源］。


  §14. σοφία［智慧］（《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σοφία［智慧］的四个本质要素（πάντα［全部］、χαλεπώτατα［最困难的东西］、ἀϰριβέστατα［最严格的东西］、αὑτῆς ἕνεϰεν［为了自身］）。把前三个本质要素说明着地引回到μάλιστα ϰαϑόλου［最普遍的东西］


  现在问题生起为：什么是σοφία［智慧］或谁是σοφός［智慧者］本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中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决断不是独断地进行；相反，亚里士多德再次返回到自然的、最切近的此是自身那儿。εἰ δὴ λάβοι τις τὰς ὑπολήψεις ἃς ἔχομεν περὶ τοῦ σοφοῦ, τάχ' ἂν ἐϰ τούτου φανερὸν γένοιτο μᾶλλον.［如果人们采纳我们关于智慧者所持的意见，或许事情由此会变得更加清楚。］（982a6以下）要做的就是：接受和选取我们——ϰοινωνία［共同］——已经具有的那些意见，即那在自然的日常此是中被解释为σοφός［智慧者］的；并让关于σοφία［智慧］的这一预备概念变得更加明确，从而让自然的此是之解释（Daseinsauslegung）变得更加透彻。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四个要素，自然的此是之解释首先用它们来标画它打算对σοφός［智慧者］所作出的理解：


  1. πρῶτον μὲν ἐπίστασϑαι πάντα τὸν σοφὸν ὡς ἐνδέχεται, μὴ ϰαϑ' ἕϰαστον ἔχοντα ἐπιστήμην αὐτῶν.［首先，有智慧的人尽可能地知识全部，但并不由此就具有关于其中每一特殊的知识。］（982a8以下）智慧的人首先作为“知识πάντα［全部］，即全部地（insgesamt）知识一切（alles）”的这种人而引人注目，他在一种独特的意义上理解所有的东西，“但却不具有分别地打量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即打量每一个别的这种知识”，即不具有各个特殊领域的专业知识。然而，当人们同他谈论那些东西时，他理解所有的东西，并且真正地理解它们。在这儿引人注意的是：πάντα［全部］在自然的言谈中意指在全体、总和意义上的整体。σοφός［智慧者］理解τὰ πάντα［全部］，即理解全体、总和，但却并不就已经获得了关于ϰαϑ' ἕϰαστον［特殊］的认识，即由每一个体而来的认识。他并不遍及每一单位就理解了总和。于是，在显然缺乏对诸单个的认识那儿，对πάντα［全部］的知识就变得费解。


  2. τὸν τὰ χαλεπὰ γνῶναι δυνάμενον ϰαὶ μὴ ῥᾴδια ἀνϑρώπῳ γιγνώσϰειν, τοῦτον σοφόν.［这种智慧的人能够认识各种困难的和不易为人所知的东西。］（982a10以下）σοφός［智慧者］是下面这种人：他能够揭开那难以揭开的东西，即揭开人们在其最切近的此是中、πολλοί［多数人］都不容易揭开的那种东西。因此，σοφός［智慧者］能够揭开的，不仅遮蔽着，而且难以揭开；因为它不轻易、平常、随便地把自己展开给最切近的日常此是。


  3. τὸν ἀϰριβέστερον ϰαὶ τὸν διδασϰαλιϰώτερον τῶν αἰτιῶν σοφώτερον εἶναι περὶ πᾶσαν ἐπιστήμην.［在所有知识中，对各种原因知晓得更加严格注81和更能传授它们的人，是更智慧的人。］（982a12以下）在任何的“科学”和τέχνη［技艺］中，σοφός［智慧者］都是“更彻底的（gründlicher）注82”，他更多地深入到事情的基础上去；因此，他更能够教育和传授；他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加清楚，能够更加真正地给出事情究竟是怎样的消息。因为他不在最切近的方面看事情，而是在其真正的从何处（Woher）和为什么（Warum）上看事情。


  4.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δὲ τὴν αὑτῆς ἕνεϰεν ϰαὶ τοῦ εἰδέναι χάριν αἱρετὴν οὖσαν μᾶλλον εἶναι σοφίαν ἢ τὴν τῶν ἀποβαινόντων ἕνεϰεν.［在诸知识中，那为了自身和为了求知的缘故而被选取的，要比那为了各种结果而选取的，更是智慧。］（982a14以下）σοφία［智慧］是这样一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完全为了它自身之故而被实施出来，也即是说，在它那儿，对被揭开的东西的揭开仅仅是为了其自身之故而被实施，而不是着眼于由之可能获利的东西，不着眼于它的实际功用。σοφία［智慧］是仅仅被纯粹朝向看的那种倾向所规定的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仅仅τοῦ εἰδέναι χάριν［为了求知的缘故］，即为了看和有所看地知识而产生出来；作为这样的东西，它进行着领导、指引和先行规定。


  亚里士多德逐一详细讨论了这四个要素——日常此是于其中表达了它对σοφός［智慧者］和σοφία［智慧］所持的那种看法。——可以预先有所把握地说：在所有这四个要素中都看到了一种关乎是者的各种最初的开端纯粹作为最初的开端的揭开。反过来这意味着：σοφία［智慧］这一观念——它朝向αἴτια［诸原因］作为αἴτια［诸原因］，尤其是朝向τὰ ἐξ ἀρχῆς［开始的诸原因］即朝向ἀρχαί［诸本源］——明确地充当了此是不明确地、对其自身来说尚不清楚地努力奋斗的东西。


  1. σοφός［智慧者］理解“全部”到何种程度？τὸ μὲν πάντα ἐπίστασϑαι τῷ μάλιστα ἔχοντι τὴν ϰαϑόλου ἐπιστήμην ἀναγϰαῖον ὑπάρχειν.［知识全部，这必然属于那最高地具有关于普遍的知识的人。］（982a21以下）σοφός［智慧者］知识“全部”，因为他最为具有对“普遍（Überhaupt）”的揭开。因为σοφία［智慧］是一种εἰδέναι ϰαϑόλου［知道普遍］，所以，σοφός［智慧者］必然理解πάντα［全部］。要注意的是：最切近的理解看到了作为全体性的整体（das Ganze als Gesamtheit），并且既然它欠缺对作为“整体”的单个东西的认识，故那种理解“全部”对它来说就愈发费解。亚里士多德在ϰαϑόλου［普遍］的意义上澄清了作为一种ὅλον［整体］的πάντα［全部］；他用ὅλον［整体］代替πάντα［全部］。因而这就不意味着σοφός［智慧者］看到了作为个体之总和的整体；毋宁说σοφός［智慧者］理解每一单个同其他单个一起最终是什么的那种东西。于是就显现出：σοφός［智慧者］所占有的那种πάντα［全部］奠基在作为ϰαϑόλου［普遍］的ὅλον［整体］上。它是真正的πᾶν［全体］、σοφός［智慧者］以之为目标的那种整体。在这种对“全部”的理解中，要紧的是作为一种ὅλον λεγόμενον［整体地被说出的东西］的ϰαϑόλου［普遍］；也即是说，要紧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λόγον ἔχειν［具有逻各斯］。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ἀνάγεται γὰρ τὸ διὰ τί εἰς τὸν λόγον ἔσχατον.［为什么被归引到最终的逻各斯那儿。］（《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28）在σοφία［智慧］那儿关键的是：“为什么、αἴτιον［原因］，被引回到最终的λόγος［逻各斯］那儿，即被引回到在其是上对是者的最终谈及那儿。”对ϰαϑόλου［普遍］的揭开无需在明确地获悉中遍及每一作为特殊东西的特殊东西，并且它根本不是后者的总和。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它是一个整体，似乎无需每一例作为每一例都要登记在册。然而，或者恰恰因为这样，每一个体在其真正的在场地是中得到理解。这奠基在下面这点上：σοφός［智慧者］一开始就往前跃入真正的整体，并从这种整体出发，对关于每一单个具体东西的讨论进行定位。因此，即使没有专业认识，最终他也能够真正参与讨论。所以亚里士多德将对πάντα ἐπίστασϑαι［知识全部］的普遍言谈引回到作为ϰαϑόλου［普遍］的ὅλον［整体］上。


  2. 将πάντα［全部］引回到ϰαϑόλου［普遍］，同时就澄清了为何日常解释会说σοφός［智慧者］以χαλεπόν［困难的东西］、即以难以认识的东西为目标。χαλεπώτατα ταῦτα γνωρίζειν τοῖς ἀνϑρώποις, τὰ μάλιστα ϰαϑόλου· πορρωτάτω γὰρ τῶν αἰσϑήσεών ἐστιν.［对于人来说，认识最普遍的东西就是认识最困难的东西，因为它离各种感觉最远。］（《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a24以下）。σοφός［智慧者］所认识的东西因而是困难的，“因为它最为普遍”。“它离那在最切近的亲眼所见中所显现的东西最远”，而日常观察恰恰就逗留在后者那儿。αἴσϑησις［感觉］是πολλοί［多数人］最切近的停留方法和展开方法（Aufenthalts-und Erschließungsart）；对它来说无所谓困难；人人活动其间；一个人能够帮助另一个人取得这种日常的定位，并为他减免进行这种定位的负担。ἀγάπησις τῶν αἰσϑήσεων［对诸感觉的喜爱］（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0a21），即对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所最切近给出的东西的一定偏爱，的确属于人的φύσις［本性］。尤其如果向着做事之必要性（Verrichtensnotwendigkeit）的那种定位取消了，如果日常此是从这种定位那儿摆脱了出来，如果观望变得自由，那么，此是恰恰就愈发将自己遗失在世界的外观中，但这样一来，此是就总是停留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与这种轻松和自明地在亲眼所见中进行活动相反，超出它而推进到那真正是着的东西那儿，则是困难的。困难不位于事情那儿，而位于此是自身那儿，位于此是的一种独特的是之类型那儿，位于首先这一是之类型那儿。此是，正如它首先所是的那样，在现在中、在世界中有其当下；它有着紧紧抱住最切近的东西之倾向。而在σοφία［智慧］那儿，关乎的是向着在最切近的此是那儿还遮蔽着的东西的推进，推进到μάλιστα ϰαϑόλου［最普遍的的东西］那儿，并且是朝着与最切近的亲眼所见相反的方向推进。因此，在σοφία［智慧］那儿关乎的是一种揭开，这种揭开行进在一种相对于最切近的此是的逆向运动（Gegenbewegung）中。σοφία［智慧］是一种同最切近的此是及其倾向——倾向附着在亲眼所见之最切近的东西身上——相反的逆向倾向（Gegentendenz）。σοφία［智慧］作为σοφία［智慧］对于此是来说是困难的。在σοφία［智慧］中所关涉的那些事情就其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来说由此才是“困难的”。——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下面这点。相对于αἴσϑησις［感觉］， 更智慧地-是（σοφώτερον-Sein），即σοφία［智慧］是一种μᾶλλον εἰδέναι［知道得更多］，一种μᾶλλον ἐπαΐειν［理解得更多］（参见981a24以下）。σοφία［智慧］形成于同αἴσϑησις［感觉］相反的逆向运动中。然而，在这儿αἴσϑησις［感觉］并不被排除，而是被取作出发点；它给出基础，从而观察不再停留在它的领域内注83。αἴσϑησις［感觉］是一种普遍地属于此是的ϰύριον［决定性的］东西（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11；《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18）注84，但不是是者自身作为是者由之能够被看见的东西。


  3. ἀϰριβέσταται δὲ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αἳ μάλιστα τῶν πρώτων εἰσίν.［诸知识中最严格的，就是那些最原初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a25）σοφία［智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ἀϰριβέστατη［最严格的］；并且这不是因为σοφοί［智慧者］使用了特殊洞察力，而是因为σοφία［智慧］的主题是那最为在其是上触碰到是者之诸基础的东西。ἀϰριβέστατον［最严格的东西］，就是最为彻底地是那μάλιστα τῶν πρώτων［最原初的东西］，是“那最为推进到原初的从-何处-出发（Von-wo-aus）的东西”。这些“原初的东西”，即对是者的各种原初的规定，作为最源始的东西不仅仅在其自身那儿是单纯的，而且在其多样性上需要最敏锐地加以把握，因为它们是最为稀少的东西。ἀρχαί［诸本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们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它们在其有限的数量中彼此在其关系上是透彻的。在《物理学》第一卷第2章以下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必定有着一个以上的ἀρχή［本源］，但ἀρχαί［诸本源］在其数量上被某种边界、πέρας［界限］所规定。因此，在一种ὁρίζεσϑαι［界定］中必须确定它们是多少，究竟是两个或是三个等等。亚里士多德指出为何不可能有着三个或四个以上的注83。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ἀρχαί［诸本源］是有限的，故在其是上对是者的一种规定、作为ὁρίζεσϑαι［界定］和ὁρισμός［定义］对是者的谈及以及由此而来作为最终认识的科学，方才是可能的和得到保障的。


  亚里士多德以μαϑηματιϰή［数学］，即以ἀριϑμητιϰή［算术］和γεωμετρία［几何］（982a28）为例说明了科学的严格注84。这类学科是较为严格、较为彻底的，它们产生自较少的几个ἀρχαί［本源］，因而它们在它们以之为主题的是者中设定了较少源始的规定。αἱ γὰρ ἐξ ἐλαττόνων ἀϰριβέστεραι τῶν ἐϰ προσϑέσεως λεγομένων, οἷον ἀριϑμητιϰὴ γεωμετρίας.［因为从较少本源来的科学，要比那些添加了附加说明的科学更为严格，如算术就比几何更为严格。］（982a26以下）因此，算术不同于几何。算术比几何具有较少的ἀρχαί［本源］。在几何那儿，出现了附着在ἀρχαί［本源］上的东西，即出现了一种πρόσϑεσις［附加成分］、一种添加。为了理解这点，我们必须简要地取得关于亚里士多德对数学的理解的一种一般定位。这将以附记的方式出现，而该附记同时是我们阐释柏拉图的一种准备。


  §15. 附记：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数学之本质的一般定位


  我们打算这样行事：1. 我们将阐述关于一般μαϑηματιϰή［数学］的原则性的东西，2. 阐述ἀριϑμητιϰή［算术］和γεωμετρία［几何］。


  a） 关于一般数学之原则性的东西（《物理学》第二卷第2章）。χωρίζειν［分离］作为数学的基本行为。对柏拉图理念论中的χωρισμός［分离］的批判


  μαϑηματιϰαὶ ἐπιστῆμαι［数学知识］以τὰ ἐξ ἀφαιρέσεως［各种抽象的东西］为主题，即以那在对某种东西的抽象中、确切讲在一种特定的抽象即对那首先被给出的东西的抽象中所显现的东西为主题。μαϑηματιϰά［数学的东西］是从φυσιϰὰ ὄντα［各种自然的是者］，即从首先显现的东西那儿抽象出来的一种东西注85。因此，亚里士多德说：ὁ μαϑηματιϰός χωρίζει［数学家进行分离］（参见《物理学》第二卷第2章，193b31以下）。χωρίζειν［分离］、分离，同χώρα［位置］、位置相联系；位置属于是者本身。μαϑηματιϰός［数学家］把某种东西从其本己的位置那儿带走。ἄτοπον δὲ ϰαὶ τὸ τόπον ἅμα τοῖς στερεοῖς ϰαὶ τοῖς μαϑηματιϰοῖς ποιῆσαι （ὁ μὲν γὰρ τόπος τῶν ϰαϑ' ἕϰαστον ἴδιος, διὸ χωριστὰ τόπῳ, τὰ δὲ μαϑηματιϰὰ οὐ πού）, ϰαὶ τὸ εἰπεῖν μὲν ὅτι ποὺ ἔσται, τί δέ ἐστιν ὁ τόπος, μή.［同时形成地点和数学上的体是荒谬的（因为地点乃特殊事物所固有，因而它们在地点上是可分离的，而数学上的东西不在任何地方），说数学上的东西在某个地方但却不说该地点是什么，这同样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第十四卷第5章，1092a17以下）独特之处是：数学的东西不是在某一位置那儿：οὐϰ ἐν τόπῳ［不在地点中］。对于现代概念来说这导致了悖论，尤其是当τόπος［地点］还被翻译为“空间（Raum）”时。但只有某种σῶμα φυσιϰόν［自然的形体］具有某一τόπος［地点］，即具有某一地点（Ort）、位置（Platz）。这种χωρίζειν［分离］，我们将会在柏拉图关于理念之χωρισμός［分离］的学说那儿碰到，并且在那儿，柏拉图明确将一种τόπος［地点］指派给诸理念，该τόπος［地点］就是：οὐρανός［天］；——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这种χωρίζειν［分离］乃是数学的东西自身于其中成为对象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第2章中分析了这些物。数学的诸对象，如στερεόν［体］和γραμμή［线］的确也能够视为φυσιϰά［自然的东西］；自然的人将面视为πέρας［界限］，即视为体的边界。与之相反，数学家则纯粹在数学的诸对象自身中观察数学的诸对象，ἀλλ' οὐχ ᾗ φυσιϰοῦ σώματος πέρας ἕϰαστον.［但并不将之作为自然形体的各个边界］（193b32）“但不是就这些东西——如线或面，是自然形体的各个πέρας［界限］、边界——完成了地是（Fertigsein），来说的。”亚里士多德在这儿否定性地给出的关于数学的东西的这种规定，即它不是φυσιϰὸν σῶμα［自然形体］的πέρας［界限］，仅仅意味着数学的东西不能作为“地点（Ort）”被考虑。只要φυσιϰά ὄντα［自然的是者］是ϰινούμενα［运动者］，只要运动地是（Bewegtsein）作为其是之基本规定属于它，那么，数学的东西就能够首先被视作归属于那运动着的东西。数学的东西作为数学的东西就从被运动所刻画的东西那儿抽离出来。χωριστὰ γὰρ τῇ νοήσει ϰινήσεώς ἐστι.［因为它们是被思想从运动那儿分离出来的东西］（193b34），数学的东西，例如点，“只要是者运动着”，只要是者变化着、改变着、增加和减少着，那“它就从是者那儿抽离出来了”。确切讲，它是χωριστὰ τῇ νοήσει［被思想所分离出来的东西］，在“意指（Vermeinen）”中，仅仅在观察的一种特定类型中被分离出来。而ϰίνησις［运动］本身首先和通常是ϰίνησις ϰατὰ τόπον［地点上的运动］，即地点更换。τῆς ϰινήσεως ἡ ϰοινὴ μάλιστα ϰαὶ ϰυριωτάτη ϰατὰ τόπον ἐστίν, ἣν ϰαλοῦμεν φοράν.［在运动中，最为普遍和最主要的是地点上的运动，我们将之称为位移。］（《物理学》第四卷第1章，208a31以下）。最普遍的运动是呈现在天体运转中的位移。如果数学家从φυσιϰὸν σῶμα［自然形体］中分离出某物，那么，οὐδὲν διαφέρει［并未导致任何差别］（《物理学》第二卷第3章注86，193b34以下），“没有导致任何差别”；在这种看出（Heraussehen）那儿，没有任何东西在那始终是数学家之主题的东西的实事内容那儿发生了改变；它没有变成其他任何东西，πέρας［界限］之什么（das Was）仅仅如其看起来的那样在它自身那儿取得；它仅仅如在其边界内容（Grenzgehalt）上所呈现的那样被取得。οὐδὲ γίγνεται ψεῦδος χωριζόντων［在分离中也没有产生出任何错误。］（193b35）“数学家并未因分离而导致任何欺骗”，也就是说，他不思考那并不真正是如其显现那样的东西。如果数学家仅仅停留在他那独特的主题那儿，那他就根本不会遇见下面这一危险：该主题作为不是它所是的另外的东西而呈现给他；在这儿有的仅仅是那被分离出来的东西。数学家并不通过χωρίζειν［分离］而歪曲是者，相反，他活动在那确定的东西将于其中被展开的那个领域。因此，在这种χωρισμός［分离］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λανϑάνουσι δὲ τοῦτο ποιοῦντες ϰαὶ οἱ τὰς ἰδέας λέγοντες.［那些谈论理念的人也同样做了这件事，只不过却没有注意到而已。］（193b35以下）“那些谈及理念并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揭开它们的人，也同样行事：χωριζόντες［他们进行分离］”、“他们进行分离”，只不过就他们所做的以及他们如何在做这件事，λανϑάνουσι［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是遮蔽着的”；他们自己并未完全看清在其行事中他们所做的这件事的限度和不同。λανϑάνουσι［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做这件事时，他们依然还处在隐藏中”，确切讲，对他们自身还是隐藏着的。——这是对λανϑάνειν［遮蔽］的一种独特的语言使用。反过来，从而有着一种关乎此是自身的ἀλήϑεια［真］。——那些谈论理念的人，他们自己本身并不清楚χωρισμός［分离］包含着哪些可能性：分离在数学那儿，而不是在那涉及规定是者的ἀρχαί［诸本源］的地方，有着合法的意义。τὰ γὰρ φυσιϰὰ χωρίζουσιν ἧττον ὄντα χωριστὰ τῶν μαϑηματιϰῶν.［因为他们分离了自然物，而自然物并不如数学中的可分离者那样可分离。］（193b36以下）对于“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即对于ἀρχαί［诸本源］——它们属于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本身，“他们为之设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然而，它们无法离开其位置。”因为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是ϰινούμενα［运动者］；在关于自然是者的每一范畴中，都有着与运动地是相关的一种特定的关联。然而，他们恰恰在其作为ἀρχαί［诸本源］的理念中遗漏了作为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之基本性质的ϰίνησις［运动］，以至于他们用这些ἀρχαί［本源］来确立一种独特的是者——最后甚至ϰίνησις［运动］自身也成为其中一员。然而，我们不能如下面这样来确立那些运动着的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的ἀρχαί［本源］：我们把ἀρχαί［本源］取作不运动的，而且还会进而把ϰίνησις［运动］本身取作理念——并由此取作χωριστόν［可分离的东西］。在ἀρχαί［诸本源］中ϰινούμενον ᾗ ϰινούμενον［运动者作为运动者］必须被一道看见；并且由此另外某种东西、即τόπος［地点］本身——是（das Sein）和在场（die Anwesenheit）由之得到规定——就必定是更为原则性的。


  让这首先成为关于数学家不同于物理学家的定位，并同时成为关于下面这一联系的提示：数学上的χωρίζειν［分离］同柏拉图本人将之发布为把握理念之方法上的规定的那种东西之间的联系。我们后面会经验到为何理念同数学具有联系。——现在要问的是，在数学之范围内，几何如何不同于算术？


  b） 几何和数学的区别。对φύσει ὄν［自然中的是者］的进一步的“抽象”：στιγμή［点］ =οὐσία ϑετός［有位置的所是］；μονάς［单位］ =οὐσία ἄϑετος［无位置的所是］


  几何比算术有着更多的ἀρχαί［本源］。几何的对象是λαμβανόμενα ἐϰ προσϑέσεως［带有附加成分］（参见《后分析篇》第一卷第27章，87a35以下）的，“它们从那附加地被规定、即被ϑέσις［位置］所规定的东西那儿取得。”πρόσϑεσις［附加成分］并不单单意味着“补充”。在几何中，这种πρόσϑεσις［附加成分］在于什么？λέγω δ' ἐϰ προσϑέσεως, οἷον μονὰς οὐσία ἄϑετος, στιγμὴ δὲ οὐσία ϑετός· ταύτην ἐϰ προσϑέσεως.［所谓附加成分，例如，单位是无位置的所是，而点是有位置的所是，后者就是带有附加成分的。］（87a35以下）亚里士多德在几何的基本元素和算术的基本元素之间进行了区分。算术的基本元素是μονάς［单位］、单-位（Ein-heit），而几何的基本元素是στιγμή［点］、点。μονάς［单位］，单-位——关乎μόνον［仅仅］、唯独、单单，是那绝对留下的东西、μένειν［停留］、“单单”、“为了自己”的东西。在点那儿，则附加上了ϑέσις［位置］。τὸ δὲ μηδαμῇ διαιρετὸν ϰατὰ τὸ ποσὸν στιγμὴ ϰαὶ μονάς, ἡ μὲν ἄϑετος μονὰς ἡ δὲ ϑετὸς στιγμή.［在量上绝不可分的是点和单位，不带位置的是单位，而带位置的是点。］（《形而上学》第五卷第6章，1016b29以下）“根据任何一个方向于量上不可分的，是点和μονάς［单位］；μονάς［单位］是无ϑέσις［位置］的，而点是带有ϑέσις［位置］的。”注87那么，数学的这两个基本对象如何区别？μονὰς οὐσία ἄϑετος, στιγμὴ δὲ οὐσία ϑετός· ταύτην ἐϰ προσϑέσεως.［单位是无位置的所是，而点是有位置的所是，后者是带有附加成分的。］（《后分析篇》第一卷第27章，87a35以下）


  因此，它们两者都是οὐσία［所是］，即为了自己本身而是的东西。但στιγμή［点］因某种πρόσϑεσις［附加成分］而特别地不同于μονάς［单位］；在στιγμή［点］那儿于与众不同的意义上有着某种ϑέσις［位置］。这种使点完全不同于μονάς［单位］的ϑέσις［位置］意味着什么？对这种关系的彻底澄清必须进入到地点（Ort）和空间（Raum）之问题中去。但我在这儿只能勾画出下面这点：为了让在数学学科内对于ἀϰριβες［严格］的区分变得可理解，什么是必须的。


  ϑέσις［位置］同ἕξις［习惯］、διάϑεσις［状态］有着相同的品格；ἕξις［习惯］，即处在某一确定的场所（Lage）中，ἕξις［习惯］指的是于自身那儿具有（haben）、持留（behalten），在持留中向着某种东西被摆置地是；ϑέσις［位置］，即定位、场所，它具有向着-某物-定位（Auf-etwas-zu）之性质。ἔστι δὲ ϰαὶ τὰ τοιαῦτα τῶν πρός τι οἷον ἕξις, διάϑεσις, ［…］ ϑέσις［下面这些东西也属于“相对物”，例如：习惯、状态……位置。］（《范畴篇》第7章，6b2以下）根据其范畴上的规定，ϑέσις［位置］：τῶν πρός τι［属于相对物］，“它属于πρός τι［相对物］”。每一ϑέσις［位置］都是ϑέσις τινός［某物的位置］（参见6b6）。


  α） τόπος［地点］和ϑέσις［位置］（根据《物理学》第五卷第1-5章）。τόπος［地点］的绝对规定（φύσει［在本性上］）。ϑέσις［位置］的相对规定（πρὸς ἡμᾶς［相对于我们］）。τόπος［地点］的本质：某一是者的真正是之界限（πέρας［界限］）和可能性（δύναμις［潜能］）


  ϑέσις［位置］与τόπος［地点］之间的区别必须非常简要地加以澄清。亚里士多德强调：数学的对象οὐϰ ἐν τόπῳ［不在地点中］（参见《形而上学》第十四卷第5章，1092a19以下），“是不在某一位置（Platz）那儿的”注88。关于空间的近代概念在这儿必须得放在一边。亚里士多德首先似乎极其幼稚地规定了τόπος［地点］。ὅτι μὲν οὖν ἔστιν ὁ τόπος, δοϰεῖ δῆλον εἶναι ἐϰ τῆς ἀντιμεταστάσεως· ὅπου γὰρ ἔστι νῦν ὕδωρ, ἐνταῦϑα ἐξελϑόντος ὥσπερ ἐξ ἀγγείου πάλιν ἀὴρ ἔνεστιν· ὁτὲ δὲ τὸν αὐτὸν τόπον τοῦτον ἄλλο τι τῶν σωμάτων ϰατέχει, τοῦτο δὴ τῶν ἐγγιγνομένων ϰαὶ μεταβαλλόντων ἕτερον πάντων εἶναι δοϰεῖ· ἐν ᾧ γὰρ ἀὴρ ἔστι νῦν, ὕδωρ ἐν τούτῳ πρότερον ἦν, ὥστε δῆλον ὡς ἦν ὁ τόπος τι ϰαὶ ἡ χώρα ἕτερον ἀμφοῖν, εἰς ἣν ϰαὶ ἐξ ἧς μετέβαλον.［从彼此互换位置这点来看，似乎显然有地点。水现在位于某处，当水从容器中流走后，气就会再次进入那里；并且有时另外某种有形体的东西也会占据这同一个地点。地点似乎与所有出现在其里面并可以彼此替换的东西不同；因为先前曾是气所在的地方现在却是水，从而显然一个进去另一个出来的那个地点——即位置，是不同于这两者的。］（《物理学》第四卷第1章，208b1以下）τόπος［地点］自身必须是某种东西。如果在某种容器里先前曾是水，而现在它里面是气，那么，τόπος［地点］就是不同于那充满其中的东西的某种东西。地点已经曾是（war）、ἦν［曾是］，即在水或气正好是在其里面之前。ἦν［曾是］并不意味着：τόπος［地点］似乎曾是某种分开的东西，它与那位于其中的东西相分开；地点仅仅是不同于那交替位于其中的那两种东西的东西。紧接着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了对地点的刻画性规定：ἔχει τινὰ δύναμιν［具有某种潜能］（208b10以下），“地点具有某种潜能（Kraft）”注89——如果我们在通常意义上加以翻译的话。在这儿，δύναμις［潜能］完全严格在是态学上加以理解；δύναμις［潜能］意味着：位置属于是者本身，它恰恰构成了相关是者的真正在场地是之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每一种可能性一样，是一种确定的、被先行规定的可能性：每一是者都具有它的地点。τόπος［地点］的δύναμις［潜能］属于作为是者的是者本身。φέρεται γὰρ ἕϰαστον εἰς τὸν αὑτοῦ τόπον μὴ ϰωλυόμενον, τὸ μὲν ἄνω τὸ δὲ ϰάτω.［如果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每一东西都会被带往它自己的地点，这个向上，那个朝下。］（208b11以下）火、πῦρ［火］，作为火，有其地点：ἄνω［向上］；土、γῆ［土］，作为土，有其地点：ϰάτω［朝下］（参见208b19以下）。轻的东西在其是上有着关于其地点的标记：朝上；重的东西其地点的标记是：向下。这不是随意的东西，而是φύσει［出乎自然］（208b18）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这些陈述是明显的，我们在这儿无需硬塞进一些数学的—物理学的规定。重的东西向下走，轻的东西朝上走。火有着它自己确定的位置，即火的τόπος［地点］属于它自己的是本身。同样，是在上的（Oben zu sein）属于轻的东西；如果它不是在上面，那只要它不受到阻碍，它就会朝上走。每一是者在其是上都有着关于某一确定位置、地点的标记。地点对于是者之在场来说是构建性的。每一是者都被带往、φέρεται［被带往］它的地点，εἰς τὸν αὑτοῦ τόπον, τὸ μὲν ἄνω, τὸ δὲ ϰάτω.［被带往它自己的地点，这个在上，那个在下。］“一个朝上，另一个向下。”对τόπος［地点］的这种考察在《物理学》第四卷第1-5章中进行。


  亚里士多德将ἄνω［向上］和ϰάτω［朝下］标画为地点的μέρη［部分］或εἴδη［种］。μέρος［部分］在这儿具有非常宽泛的含义：性质、要素、规定。ταῦτα δ' ἐστὶ τόπου μέρη ϰαὶ εἴδη, τό ἄνω ϰαὶ ϰάτω ϰαὶ αἱ λοιπαὶ τῶν ἓξ διαστάσεων.［上、下，以及六种方向上的其余方向，都是地点的部分和种。］（《物理学》第四卷第1章，208b12以下）地点的外观根据这些可能性而得到规定；上-下、前-后、左-右是六个διαστάσεις［方向］——根据它们是者分到一边。亚里士多德明确强调：ἔστι δὲ τὰ τοιαῦτα οὐ μόνον πρὸς ἡμᾶς, τὸ ἄνω ϰαὶ ϰάτω ϰαὶ δεξιὸν ϰαὶ ἀριστερόν.［上-下、左-右这些方向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我们来说的。］（208b14以下）“上-下、左-右这些方向并不是仅仅相对于我们来说的”，即并不是仅仅相对于我们刚好采取的某种定位来说的。ἡμῖν μὲν γὰρ οὐϰ ἀεὶ τὸ αὐτ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并不总是同一的］“对于我们来说上和下的确并不总是同一的”，它们并不真正是着，ἀλλὰ ϰατὰ τὴν ϑέσιν, ὅπως ἂν στραφῶμεν, γίγνεται,［而是根据我们所转动的位置而改变。］（208b15以下）“而是同我们刚好所处的以及每次所改变的ϑέσις［位置］相应。”在这儿，ϑέσις［位置］同作为地点的τόπος［地点］相对立。因此，有着关于τόπος［地点］的一些规定——它们在世界内于一定程度上是绝对的，但在此之外，也有着一些变动的可能性：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在上，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却是在下。这种变动是ϑέσις［位置］的一种变动，它有赖于我们正好如何摆置我们自己，有赖于我们正好处于怎样的情形中。因此，同一东西常常同时既在右又在左。ἐν δὲ τῇ φύσει διώρισται χωρὶς ἕϰαστον.［但在自然中每个都迥然不同地分开。］（208b18以下）“反之，在自然本身中，如果我们仅仅就其是本身观察物，那每一物都为了它自己本身而被置于它自己的地点上。” οὐ γὰρ ὅ τι ἔτυχέν ἐστι τὸ ἄνω, ἀλλ' ὅπου φέρεται τὸ πῦρ ϰαὶ τὸ ϰοῦφον· ὁμοίως δὲ ϰαὶ τὸ ϰάτω οὐχ ὅ τι ἔτυχεν, ἀλλ' ὅπου τὰ ἔχοντα βάρος ϰαὶ τὰ γεηρά.［因为向上不是某种偶然发生的东西，相反，火和轻的东西被带到那儿；同样，朝下也不是某种偶然发生的东西，相反，重的东西和由土而来的东西被带到它那儿。］（208b19以下）“因为上面不是随意的东西，而是火和轻的东西之何所向；同样，下面也不是随意的东西，而是重的东西和带有土的东西之何所向。”它就是如此，并且在此有着总结性的刻画，ὡς οὐ τῇ ϑέσει διαφέροντα μόνον ἀλλὰ ϰαὶ τῇ δυνάμει.［这表明它们不仅在位置上有区别，而且在潜能上也有区别。］（208b21以下）“它们不仅通过ϑέσις［位置］——πρὸς ἡμᾶς［相对于我们］ （208b24）——而区别开来，而且τῇ δυνάμει［在潜能上］区别开来。”这种δυνάμει［在潜能上］意味着：地点是那属于它的是者之真正在场的可能性，并且尤其是这样：方向在本己的位置上、在它所属于的位置上属于是者自身的是——这种是自身的确始终是δυνάμει［在潜能上的］。


  我们打算把我们对τόπος［地点］的论述进一步加以说明。πρῶτον μὲν οὖν δεῖ ϰατανοἡσαι ὅτι οὐϰ ἂν ἐζητεῖτο ὁ τόπος, εἰ μὴ ϰίνησις τις ἦν ἡ ϰατὰ τόπον.［首先必须理解，如果没有地点上的运动，也就不会发现地点。］（《物理学》第四卷第4章，211a12以下）仅仅因为我们遭遇到作为运动物的各种αἰσϑητα［可感觉物］，仅仅因为毕竟有着诸如运动这样的东西，我们才能够碰上有着诸如某一地点这回事。在地点更换中，位置作为位置突显出来；它能够被某一他物所占据。οὐ γὰρ πᾶν ἐν τόπῳ, ἀλλὰ τὸ ϰινητὸν σῶμα.［因为并非所有的是者都在地点中，而是只有那能运动的物体在地点中。］（《物理学》第四卷第5章，212b28以下）只有那ϰινητόν［能运动的］、运动的东西，是在某个位置那儿。διὰ γὰρ τοῦτο ϰαὶ τὸν οὐρανὸν μάλιστ' οἰόμεϑα ἐν τόπῳ, ὅτι ἀεὶ ἐν ϰινήσει.［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天最为在地点中，因为它总是处在运动中。］（《物理学》第四卷第4章，211a13以下）“因此，我们也相信天最为是在某一地点中，因为它恒常地是在运动中。”然而，进一步的考察将显示，天不会在某一地点上。ὁ δ' οὐρανός οὕ που ὅλος οὐδ' ἔν τινι τόπῳ ἐστίν, εἴ γε μηδὲν αὐτὸν περιέχει σῶμα.［既然没有任何形体包围它，那么，天作为整体就不在某处，也不在某一地点中。］（《物理学》第四卷第5章，212b8以下）毋宁说，对于所有处在其下的是者来说，天自身就是地点。


  地点得到了更为详细的标画：ἀξιοῦμεν δὴ τὸν τόπον εἶναι πρῶτον μὲν περιέχον ἐϰεῖνο οὗ τόπος ἐστί, ϰαὶ μηδὲν τοῦ πράγματος.［我们认为，地点首先是那进行包围的东西，即它包围以它为地点的东西，并且不属于事物。］（《物理学》第四卷第4章，210b34以下）εἰ τοίνυν μηδὲν τῶν τριῶν ὁ τόπος ἐστίν, μήτε τὸ εἶδος μήτε ἡ ὕλη μήτε διάστημά τι ［…］, ἀνάγϰη τὸν τόπον εἶναι ［…］ τὸ πέρας τοῦ περιέχοντος σώματος.［因此，如果地点不属于三者中的任何一种，即既不是形式，也不是质料，也不是某种间距……，那么，地点必然属于……包围着物体者的界限。］（212a2以下）地点是περιέχον［进行包围者］、即那包围着某一物体的东西的界限；它不是物体自身的界限，而是物体的界限所撞上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两个界限之间没有间隙，没有διάστημα［间距］。对地点的这种独特规定——被规定为那包围物体的东西的边界——要变得可理解，那就只有坚持：世界被绝对地定位了，有着独一无二的作为地点的地点：绝对的上——天，μέσον［中心］——天的中间，以及绝对的下——漂浮在水上的大地。亚里士多德本人承认，δοϰεῖ δὲ μέγα τι εἶναι ϰαὶ χαλεπὸν ληφϑῆναι ὁ τόπος διά τε τὸ παρεμφαίνεσϑαι τὴν ὕλην ϰαὶ τὴν μορφήν, ϰαὶ διὰ τὸ ἐν ἠρεμοῦντι τῷ περιέχοντι γίγνεσϑαι τὴν μετάστασιν τοῦ φερομένου.［地点似乎是一个重要又难以把握的东西，一是因为质料和形状同它显现在一起，二是因为被移动东西的位移发生在一个静止的包容者中。］（212a7以下）“似乎在其是什么上把握运动，是一个重大而又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物体由之构成的东西，以及它的外观，即它的形状，总是同它一道显现”，以至于人们试图把质料的范围或形状的界限当作地点。此外，看清地点作为地点之所以是困难的，那是因为运动物的μετάστασις［位移］总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地点自身并不随之而运动。然而，运动物自身在可感觉性方面具有某种优点。


  如果人们守住下面这一看法，即地点具有一种δύναμις［潜能］：ἔχει τινὰ δύναμιν［它具有某种潜能］注90，那么，就可以概况性地赢得对地点概念的最初理解。地点是是者能够正确地各属其所（Hingehörigkeit）这一可能性。正确的各属其所，指的是依照其实事上的情状与是者作为是者相适宜的那种在场地是。与火相适宜的是向上，与土相适宜的是朝下。作为“自然”的世界这种是者，在宽泛的意义上具有它自己的位置。位置向来属于是者本身，并在是者所归属其中的那儿构成是者的真正在场之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被认作空洞概念性的—逻辑的可能性，不能被认作随意性，以至于是在这儿或是在那儿能自由地供物体所选似的；相反，δύναμις［潜能］是一种被确定地先行规定、总是在自己那儿携带着某一方向的可能性。δύναμις［潜能］的这种被规定地是（Bestimmtsein）属于τόπος［地点］本身。δύναμις［潜能］被理解为是态学上的基本范畴。可能性自身是是着的（seiend）。地点是那属于是者的、一道构成了其是的能够在场地是（Anwesendseinkönnen）。地点是某一是者的能够是在那儿（Dortseinkönnen），由此当它在那儿是着（Dortseiend）时，它是真正地在那儿。


  β） 从τόπος［地点］而来的几何和算术的起源。通过对φύσει ὄντα［在自然中的是者］的πέρατα［诸界限］（τόπος［地点］）的突显，对几何对象的赢得。它们的场所规定（ϑέσις［位置］）。对situs［位置］的分析。μονάς［单位］：οὐσία ἄϑετος［无位置的所是］


  几何的对象让τόπος［地点］和ϑέσις［位置］之间的区别变得清楚。如果我们撇开φύσει［在自然意义上］加以规定的τόπος［地点］之独特的是之类型，并且仅仅保留可能的各种场所之多样性、各种定位要素（Orientierungsmomente），那么，我们就被置于去理解各种独特的几何对象持留在何处这一情形中。从αἰσϑητά［可感觉物］中抽取出来，然后成为ϑετόν［被安排的东西］、被设定的东西的，是诸地点要素（Ortsmomente），并且是这样：那被抽取出来的几何的东西于是不再位于其地点之上。确切地说，在ἀφαίρεσις［取走］中从σῶμα［物体］那儿拿走、从它那儿抽取出来的诸地点要素，是自然物体的πέρατα［诸界限］；但是，只要它们从这种自然物体那儿抽取出来了，那它们就在数学上不再被理解为自然物体的界限。相反，它们通过ϑέσις［位置］而获得了不同于自然物体的一种独立性。——几何对象的确不位于某一地点那儿；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在它那儿规定上和下、右和左；例如，在一个正方形那儿，我们能够规定各个边：上、下、右、左。我在这儿依然具有下面这种规定之可能性：能够规定ϑέσις［位置］、能够规定situs［位置］之分析、能够规定对各种场所作为场所之多样性进行抽取——即使几何对象自身就它们所是的而言并不具有这些规定。所有的几何对象依然具有能够根据ϑέσις［位置］而被定位这一可能性。任何几何上的点、任何要素、线、面都通过ϑέσις［位置］而被固定下来，任何几何对象都是一种οὐσία ϑετός［有位置的所是］注91。这种ϑέσις［位置］无需是某种规定，但它却属于某种规定。反之，单位、μονάς［单位］，在它自己那儿却不携带着这种定位；它是οὐσία ἄϑετος［无位置的所是］。在数学那儿，ϑέσις［位置］仅仅保留在几何中，因为几何比算术离αἰσϑητόν［可感觉物］更近。


  几何的东西由多个基本元素构成——点、线等等，这些基本元素对于那些更高的几何图形来说是πέρατα［诸界限］。但却不是这样：各种更高的图形由这些界限构成。亚里士多德强调：线决不由点构成（《物理学》第六卷第1章，231a24以下），面决不由线构成，体决不由面构成。因为在两个点之间总是复又有着一段γραμμή［线］等等。由此亚里士多德极其尖锐地同柏拉图相对立。诚然，点是几何的东西的ἀρχαί［本源］，但这决不意味着通过它们的累积能够建立起更高的几何图形。不可能从στιγμή［点］进展到σῶμα［体］。不可能由多个点就构成一段线。因为每次总会有某种东西位于其间，而该东西自身并不会由前面那些元素构成。由此就暴露出：对于οὐσία ϑετός［有位置的所是］来说，尽管设定了多个元素，但除此之外还要求了一种确定的联系类型，即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种确定的统一类型。这也类似地出现在算术的东西之范围内。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μονάς［单位］、单位，自身还不是数；相反，第一个数是二注92。因为μονάς［单位］区别于几何中的各种元素，它在它自己那儿并不携带着ϑέσις［位置］，所以两个领域在对象性的东西方面的联系类型也是极其不同的。某一算术整体、某一数量的联系类型，不同于某一几何整体的联系类型，不同于各个点的联系类型。数量和几何图形各自在自己那儿都是一种多样性，“褶积”是多样性的东西的联系方式。只有当我们把握了στιγμή［点］的多样性类型的结构和μονάς［单位］的多样性类型的结构分别是何种本质，我们方才会理解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点、线等的多样性类型是何种本质？数量的多样性类型是何种本质？


  γ） 在几何和算术中的多样性的东西之联系结构；συνεχές［连续］和ἐφεξῆς［顺接］


  我们从点开始这种考察。已经指出过几何的对象同在αἰσϑάνεσϑαι［感觉］中的东西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在αἰσϑάνεσϑαι［感觉］中的所有东西都具有μέγεϑος［量度］；所有可感觉的东西都具有延展（Erstreckung）。这种延展在这儿被理解为我们将之认作连续性的那种东西。因为所有可感觉的东西都具有延展、μέγεϑος［量度］，那它们就οὐϰ 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是不可分割的］。τὸ αἰσϑητὸν πᾶν ἐστι μέγεϑος ϰαὶ οὐϰ ἔστιν ἀδιαίρετον αἰσϑητόν.［所有可感觉的东西都是有量度的，并且可感觉的东西都不是不可分割的。］（《论感觉及可感物》第7章，449a20）。αἰσϑητόν［可感觉物］的这种独特的结构保持在几何的东西中，只要几何的东西是连续的、συνεχές［连续的］。点仅仅表现了这种连续的东西的最后和最末的边界。因为τὸ δὲ πάντῃ 〈ἀδιαίρετον〉 ϰαὶ ϑέσιν ἔχον στιγμή.［点完全（不可分）但具有位置。］（《形而上学》第五卷第6章，1016b25以下）“那在任何方向上都不再可分，并且具有一个ϑέσις［位置］、即具有场所定位（Lageorientierung）的，就是点。”反之，γραμμὴ μοναχῇ διαιρετόν［线在一个方向上可分的］（参见1016b26以下），“它在一个维度上是可分的”；面、ἐπίπεδον［面］，διχῇ διαιρετόν［在两个方向上是可分的］（参见1016b27），在两个维度上是可分的；体、σῶμα［体］，πάντῃ ϰαὶ τριχῇ διαιρετόν［在全部方向上即在三个方向上是可分的］（1016b27），在每一个方向上，即在三个维度上都是可分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将我们称之为连续性的这种独特的联系形式理解为什么。下面这点是特别的，那就是：在诸考虑之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似乎并未在几何里面而是在物理学里面赢得了对连续性的规定。在后者的情况那儿，他面临下面这一任务：阐明共同一起是（Miteinandersein）之诸原初的现象，并且尤其是阐明有世界的共同一起是、φύσει ὄντα［在自然中的是者］的共同一起是之诸原初的现象：《物理学》第五卷第3章。我将非常简要地给出共同一起是之诸现象的各种定义，以便各位能够看清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是以何种方式构成的，以及在数量里面多样性之类型是如何与之相关的。于是各位也将看到，几何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带有πρόσϑεσις［附加成分］，它在多大程度上比数设定了更多。


  αα） φύσει ὄντα［在自然中的是者］共同一起是的诸现象（《物理学》第五卷第3章）


  1. 亚里士多德把ἅμα［一起］注93、“一起（zugleich）”，称作与某一他者或之于某一他者共同是的第一种现象，严格说来，是在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是者］之范围内共同是的第一种现象；ἅμα［一起］、“一起”，在这儿不能在时间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是同地点相关。那一起是的东西，就是在一个地点上的东西。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这些规定视为自明的和原始的。这些分析的根本价值在于：与任何理论建构相反，亚里士多德从人们首先所看到的东西出发。因此，ἅμα［一起］就是在一个地点上。


  2. 那处在另一个地点上的东西，是χωρίς［分离的］、“分离的”。在这儿必须牢记对地点的规定。


  3. ἅπτεσϑαι［接触］、“接触”——第一种情况的再现——ᾧν τὰ ἄϰρα ἅμα［端点是在一起的］（226a23）注94，“体现在其终端、极点是在一个地点上的东西那儿”，其终端占据了同一个地点。


  4. μεταξύ［居间］、“居间”，是这样一种东西：εἰς ὃ πέφυϰε πρότερον ἀφιϰνεῖσϑαι τὸ μεταβάλλον［变化物早前自然到达的东西］（226b23），“依照其是，那变化的东西最初、事先所能够到达的”；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某物变化着，它所经过的东西；它在连续变化中达到某一ἔσχατον［终点］之前所变化成的东西注95。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完全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就能够取得对亚里士多德所意指的东西的一种大概印象：对于一艘在河上移动的船来说，河——μεταξύ［居间］、居间者，运动就发生其间——通过下面这点而突显出来，那就是它完全不遗漏某种东西；它始终连成一片。


  5. ἐφεξῆς［顺接］、“顺接的东西”。在这儿复又提到了μεταξύ［居间］。顺接的东西作为顺接的东西，同它所顺接的东西处在这样一种联系中：在它那儿没有任何居间的东西，没有任何τῶν ἐν ταὐτῷ γένει［位于同一属中的东西］（227a1）、没有任何“由同一是之起源（Seinsabkunft）而来的是者”——犹如那处在依次之秩序中的是者。ἐφεξῆς［顺接的］、“一个接着一个的（aufeinanderfolgend）”，如沿着一条街道一字摆开的房子。位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不是如构成一个系列的那种具有相同是之性质的东西。但另外的东西则能够位于两者之间。


  6. 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即“自有的东西”、“自持的东西”。在这儿又再现了ἐφεξῆς［顺接的］。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即“粘接的东西”，是一种ἐφεξῆς［顺接的东西］，一种依次排开的东西，但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又被ἅπτεσϑαι［接触］所规定。ἐχόμενον δὲ ὃ ἂν ἐφεξῆς ὂν ἅπτηται.［接续的东西，就是在顺接的同时又接触着的东西。］（227a6）“粘连的东西，就是那在依次排开中又彼此接触着的东西。”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东西］被这样一种依次所规定，在该依次中接续者的终端位于同一地点上，序列中的诸对象彼此碰在一起，它们在其最终的边界上彼此接触着。


  7. συνεχές［连续］、continuum［连续］，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形象，因为它预设了其他的诸规定，即使对于αἴσϑησις［感觉］来说它是首先被给予的。τὸ συνεχὲς ἔστι ὅπερ ἐχόμενόν τι［连续的东西就是一种接续的东西］（参见227a10）。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是一种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东西］，并且ὅπερ［就是那种东西］。ὅπερ［就是那种东西］是一种反复出现在完全基础是态学上的探索中的表达注96。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就是一种ὅπερ ἐχόμενόν［接续的东西］，“它一开始就已经、完全确定地就是一种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东西］”，因此，在这儿无论如何都没有居间的东西。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甚至比ἐχόμενόν［接续的东西］本身更为源始地是一种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东西］；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东西］仅仅是ἔχεσϑαι［黏附］的最切近的样子。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之所以更源始地是一种ἐχόμενον［接续的东西］，那是因为它胜于后者，即就其ἔχειν［有］的方法来看它胜于后者，它是一种συνεχόμενον［保持在一起的东西］：λέγω δ' εἶναι συνεχὲς ὅταν ταὐτὸ γένηται ϰαὶ ἓν τὸ ἑϰατέρου πέρας οἷς ἅπτονται.［当彼此接触着的各个东西的界限成为同一个界限时，我就称它们是连续的。］（227a11以下）当彼此接触着的每个东西的边界成为同一个边界时，它们就是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在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那儿所出现的情况是：不仅一栋房子的界限触碰着另一栋房子的界限，而且一栋房子的界限与另一栋房子的界限相同一：ταὐτὸ ϰαὶ ἓν［同一］。


  以上就是共同一起是之诸规定。συνεχές［连续的］是μέγεϑος［量度］之原则性的结构，该结构标画着每一延展。


  在描述了这些规定之后，亚里士多德理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ἐφεξῆς［顺接的］具有一种特别的醒目之处：φανερὸν δὲ ϰαὶ ὅτι πρῶτον τὸ ἐφεξῆς ἐστιν.［显然顺接是首要的。］（227a17以下）“显然就构造来说ἐφεξῆς［顺接］是首要的。”ἐν προτέροις τῷ λόγῳ.［它位于那些于逻各斯上在先的东西中。］（227a19以下）“在各种言谈中它都已经被暗含了和被说了”，以未说的方式被说了。τὸ μὲν γὰρ ἁπτόμενον ἐφεξῆς ἀνάγϰη εἶναι, τὸ δ' ἐφεξῆς οὐ πᾶν ἅπτεσϑαι.［因为接触着的东西必然是顺接的，但顺接的东西并非全都是接触着的。］（227a18以下）ἁπτόμενον［接触着的东西］，即在某种联系中接触着的并且以接触的方式依次排开的东西，当它们接触着时它们在其自身已经是一种依次排开。任何接触着的东西都是ἐφεξῆς［顺接的东西］。但是，并非每一ἐφεξῆς［顺接］都必定已经是一种接触。因此，ἐφεξῆς［顺接］是首要的。


  基于这种考虑，亚里士多德显示出μονάς［单位］和στιγμή［点］在何种程度上不可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的联系类型是不同的。


  ββ） 几何的东西和数学的东西之联系结构：συνεχές［连续］和ἐφεξῆς［顺接］


  εἰ ἔστι στιγμὴ ϰαὶ μονάς, οὐχ οἷόν τε εἶναι μονάδα ϰαὶ στιγμὴν τὸ αὐτό· ταῖς μὲν γὰρ ὑπάρχει τὸ ἅπτεσϑαι, ταῖς δὲ μονάσιν τὸ ἐφεξῆς, ϰαὶ τῶν μὲν ἐνδέχεται εἶναί τι μεταξύ （πᾶσα γὰρ γραμμὴ μεταξὺ στιγμῶν）, τῶν δ' οὐϰ ἀνάγϰη· οὐδὲν γὰρ μεταξὺ δυάδος ϰαὶ μονάδος.［如果有点和单位，那点和单位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因为接触属于各个点，而顺接属于各个单位；并且在各个点之间能够有某种居间的东西（因为所有的线段都是点之间的居间者），而在单位之间则并不必然有居间者，因为在单位二和单位一之间就没有什么居间者。］（参见227a27以下）ἅπτεσϑαι［接触］、接触，并且尤其是ἐχόμενον［接续］，在συνεχές［连续］这一与众不同的意义上属于各个点。而ἐφεξῆς［顺接］仅仅属于μονάδες［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几何的东西的联系类型，即点的联系类型被συνεχές［连续］所刻画，而数量序列被ἐφεξῆς［顺接］所刻画——在那儿并不必然有接触。同continuum［连续］相比，后者的联系结构要更为简单。在点那儿，某种东西总是能够位于其间；两点之间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一段距离。但在ἐφεξῆς［顺接］那儿则并不必然如此。因此，在后者这儿是一种不同的联系。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位于单位一和单位二之间。因此，下面这点就是清楚的：在几何的东西中，基本元素的一起是（Zusammensein）具有ἅπτεσϑαι［接触］或συνεχές［连续］之性质，而数量的一起是具有ἐφεξῆς［顺接］、依次之性质。因此，在观察各种几何图形时，我必须增添某种东西——与ἐφεξῆς［顺接］相比该东西根据其结构一起设定了更多的元素。这些元素——它们对于συνεχές［连续］来说是构建性的，就是μέγεϑος［量度］、πρός τι［相对］、ϑέσις［位置］、τόπος［地点］、ἅμα［一起］、ὑπομένον［持存］。ὑπομένον［持存］、“从一开始就始终在此是”，属于那被ϑέσις［位置］所规定的东西注97。因而几何的东西并不如算术的东西那样源始。


  在这儿需要注意：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只要数量回溯到作为ἀρχή［本源］的μονάς［单位］那儿，只要是者“是（ist）”,如是者是“一（eine）”一样,属于每一是者的是之规定：每一ὄν［是者］都是一个ἕν［一］， 那么，关于数量的原初规定就还具有一种更为源始的同是者自身之构造的联系。因此，对于一般是者之结构来说，ἀριϑμός［数］在最宽泛的意义上——ἀριϑμός［数］在这儿代表ἕν［一］——获得了一种更为基本的作为是态学上的规定的含义。只要是者在其最终的各种规定上只有在一种与众不同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在νοήσις［思想］中才变得可通达，那么，ἀριϑμός［数］就会同时与λόγος ［逻各斯］相联系；而几何上的结构单单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才能被看见。αἴσϑησις［感觉］是几何上的观察必须停住的地方，它在它那儿στήσεται［静止］，即它在它那儿有一个立足点。反之，在算术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νοεῖν［看］在起作用，从所有ϑέσις［位置］中、从所有直观的广延和定位中摆脱出来。


  在今天的数学中再次展开了对continuum［连续］问题的讨论。只要学会理解continuum［连续］无法分析地加以解决，而是必须前去将之理解为某种被先行给予的东西、位于一种分析的深入研究之问题前面的东西，那么，就得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那儿。数学家赫尔曼·魏尔（Hermann Weyl）注98已经在这一方向上工作，并且该工作首先对于数学物理学的各种基本难题来说已经富有成果。在同当代物理学的相对论的联系中，他达到了对于continuum［连续］的这种理解；正如天体几何学产生自近代牛顿物理学，而对于与之相对立的相对论来说，场概念（Feldbegriff）是决定性的。物理上的是（Sein）,被场规定。从这种发展进程中我们能够期待，物理学家随着时间在哲学的帮助下或许能逐渐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理解，期待他们放弃旧有的种种偏见，不再觉得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是原始的，我们必须仅仅通过速度来规定运动——诚然速度是运动的一种性质。或许随着时间人们甚至会更加彻底地赞赏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我给出这一提示乃是为了表明：亚里士多德是何等地从所有仓促的理论中摆脱出来，抵达了自然科学的几何学在今天以相反的路径所汲汲追求的那些实情。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Kategorienschrift）中敏锐地洞察到了对于数之规定来说从continuum［连续］之含义中所生起的各种后果。该作品的真实性在哲学史上是有争议的。我认为它是真的，没有哪位门徒能写出那样的东西。在该书第6章中亚里士多德给出了ποσόν［量］的基本区别注99。


  γγ） 在几何和算术中多样性的东西之结合的后果（《范畴篇》第6章）


  τοῦ δὲ ποσοῦ τὸ μέν ἐστι διωρισμένον, τὸ δὲ συνεχές· ϰαὶ τὸ μὲν ἐϰ ϑέσιν ἐχόντων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τῶν ἐν αὐτοῖς μορίων συνέστηϰε, τὸ δὲ οὐϰ ἐξ ἐχόντων ϑέσιν.［在量中，有的是不连续的，有的是连续的；有的由位于其中的各部分构成——而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有某种位置，有的则不由具有这种位置关系的部分构成。］（4b20以下）量分为συνεχές［连续的］和διωρισμένον［不连续的］；前者是在-其-自身-结合在一起的（das Sich-in-selbst-Zusammenhaltende），而后者是在-其-自身-彼此分离的（das In-Sich-selbst-Auseinandergegrenzte），从而复多中的每一要素都同另一要素相隔开。只要συνεχές［连续］中的各个部分是ϑέσιν ἔχοντα［具有位置］的，那这些部分就彼此相关；那被置于这种ϑέσις［位置］中的无非就是continuum［连续］本身。这一基本现象乃是有着诸如延展、μέγεϑος［量度］这类东西的在是上的条件：场所、定位就是这样的东西，以至于能够连续地从一点前进到另一点；仅仅这样运动方才能够被理解。另一种属于ποσόν［量］的，是διωρισμένον［不连续的］，它们以下面这种方式彼此相关，那就是：οὐϰ ἐξ ἐχόντων ϑέσιν μορίων［不由具有位置关系的部分构成］（4b22）；ἔστι δὲ διωρισμένον μὲν οἷον ἀριϑμὸς ϰαὶ λόγος, συνεχὲς δὲ γραμμή, ἐπιφάνεια, σῶμα, ἔτι δὲ παρὰ ταῦτα χρόνος ϰαὶ τόπος.［不连续的量，如数目、语词；连续的量，如线、面、体，此外还有时间和地点。］（4b22以下）属于διωρισμένον［不连续的］，如ἀριϑμός［数目］和λόγος［语词］；属于συνεχές［连续的］，如线、面、体，此外还有χρόνος［时间］和τόπος［地点］。只要διωρισμένον［不连续的］由那些οὐ ϑέσιν ἔχοντα［不具有位置］的部分构成，而συνεχές［连续的］由那些ϑέσιν ἔχοντα［具有位置］的部分构成，那么，数列中的诸元素和continuum［连续］中的诸元素于其中被合并为一的方法就是不同的。


  那些属于数列的诸单位的合并方法是什么？τῶν μὲν γὰρ τοῦ ἀριϑμοῦ μορίων οὐδείς ἐστι ϰοινὸς ὅρος, πρὸς ὃν συνάπτει τὰ μόρια αὐτοῦ· οἷον τὰ πέντε εἰ ἔστι τῶν δέϰα μόριον, πρὸς οὐδένα ϰοινὸν ὅρον συνάπτει τὰ πέντε ϰαὶ τὰ πέντε, ἀλλὰ διώρισται.［因为在数目的各部分中没有任何共同的、其各部分由之而连接起来的边界。例如，如果五是十的部分，那么，两个五不会在某个共同的边界上连接起来，相反，它们是分开的。］（4b22以下）一定数目的各个部分没有任何共同的ὅρος［边界］，在下面这一意义上没有任何共同的界限：通过ὅρος［边界］——它在这儿等同于ϰαϑόλου［普遍］，每一部分都整齐地得到规定。如果我们以10为例，对于它的两个μόρια［部分］即5和5来说，没有任何ϰοινὸς ὅρος［共同的边界］；每一部分都是自为的，都是διωρισμένον［分开的］；每一部分都是不同的东西。同样，7+3也等于10，但7在ϰαϑόλου［普遍］或ϰοινός［共同］（4b28以下）的意义上同10或3都了无关系。在这儿有着下面这种独特的关系：μόρια［各个部分］不可能合并在一起，不可能συνάπτεσϑαι［连接起来］。οὐδ' ὅλως ἂν ἔχοις ἐπ' ἀριϑμοῦ λαβεῖν ϰοινὸν ὅρον τῶν μορίων, ἀλλ' ἀεὶ διώρισται· ὥστε ὁ μὲν ἀριϑμὸς τῶν διωρισμένων ἐστίν.［总之，就数目而言其各部分绝没有任何共同的边界，它们总是分开的。因此，数目属于不连续的数量。］（4b29以下）因此，对于数的多样性来说，根本没有下面这样一种ϰοινόν［共同］：每一单独的数都因它而成了如一个例子一样的东西，以至于数是ϰαϑόλου［普遍］。用时髦的话讲，在这儿没有一般化。对于各个单独的数来说，没有任何作为数的属。这诚然只是一个否定性的结果，但它依然是向着存在于数列中的那种独特联系的推进。


  在λόγος［语词］注100的例子那儿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同样的联系存在于它那儿。ὡσαύτως δὲ ϰαὶ ὁ λόγος τῶν διωρισμένων ἐστίν· （ὅτι μὲν γὰρ ποσόν ἐστιν ὁ λόγος φανερόν· ϰαταμετρεῖται γὰρ συλλαβῇ μαϰρᾷ ϰαὶ βραχείᾳ· λέγω δὲ αὐτὸν τὸν μετὰ φωνῆς λόγον γιγνόμενον）· πρὸς οὐδένα γὰρ ϰοινὸν ὅρον αὐτοῦ τὰ μόρια συνάπτει· οὐ γὰρ ἔστι ϰοινὸς ὅρος πρὸς ὃν αἱ συλλαβαὶ συνάπτουσιν, ἀλλ' ἑϰάστη διώρισται αὐτὴ ϰαϑ' αὑτήν.［同样，语词也属于不连续的量——（语词显然是一种量，因为它根据长音节和短音节而被测量。但我说的是那带有声音的语词）。因为它的诸部分不会在某个共同的边界上连接起来；没有让诸音节于其上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相反，各个音节自身是分开的。］（4b32以下）λόγος［语词］在这儿被视为一种μετὰ φωνῆς γιγνόμενος［带有声音的东西］，被视作有声表达。这种有声表达在作为其στοιχεῖα［诸元素］的逐个音节中被分节地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偏爱以λόγος［语词］为例来说明多样性的东西——它们不是连续地聚在一起，相反，在它们那儿每个部分都是自主的——之独特的统一性问题。λόγος［语词］在有声表达的意义上是一种ποσόν［量］，它的各个部分绝对地彼此隔开。每个音节同另一个音节相比都是自主的。根本没有一个表达所有音节之共性的音节，——反之，却有着如所有的点一样的点。


  因此，线有着另外一种统一方式：ἡ δὲ γραμμὴ συνεχές ἐστιν· ἔστι γὰρ λαβεῖν ϰοινὸν ὅρον πρὸς ὃν τὰ μόρια αὐτῆς συνάπτει, στιγμήν· ϰαὶ τῆς ἐπιφανείας γραμμήν.［线是连续的。因为能找到一个它的诸部分于其上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那就是点。对于面而言则是线。］（5a1以下）线作为连续的东西，具有另外一种统一方式。也即是说，我们能够从线——从连续的东西——那儿抽取出某种东西，凭借该东西，线的每个部分都能够在相同的意义上被称作部分，即被称作点。但在此要注意的是，这些抽取出来的点决不可能在连接中构成线。没有哪个点与另一个点不同。这种ϰοινὸς ὅρος［共同边界］之可能性的奇特之处就在于：线要比单纯由许许多多的点所组成的东西更多注101，也即是说它具有某种ϑέσις［位置］。反之，在由许许多多的数所构成的数列那儿，则缺乏ϑέσις［位置］注102，以至于数列仅仅被ἐφεξῆς［顺接］所规定。数的联系是单纯的一个接一个，只要为了把握这点无需同时设定ϑέσις［位置］，那么，就把握作为把握来看，就νοεῖν［看］来看，数在是态学上就是在先的。也即是说，它刻画着一种是者，这种是者从向着另一具有continuum［连续］性质并且最终是αἰσϑητόν［可感觉的］的是者的定位中摆脱出来。因此，如果我们追问作为某种东西的是者的结构，那么，数就会进入到一种源始的联系中。柏拉图那彻底是态学上的规定之所以从数开始，原因就在于此。数是更为源始的；因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以数为引导线索的对是者的每一规定，更接近ὄν［是者］的诸最终的ἀρχαί［本源］。


  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注103引出几何和算术的区别时，他只是想显示出在ἐπιστῆμαι［诸知识］中有着一个严格的等级。但他并未宣称算术似乎就是在是者之是上关于是者的最源始的科学。相反，亚里士多德恰恰指出：数的真正ἀρχή［本源］，即单位，自身不再是数，由此预示着还有一门更为本源的研究是者之基本情状的学科：σοφία［智慧］。


  §16. 继续：σοφία［智慧］（《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第一部分）。σοφία［智慧］的第四个本质要素：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自主性（ἑαυτῆς ἕνεϰεν［为了自身］。μὴ πρὸς χρῆσιν［不是为了用处］）


  σοφία［智慧］的第四个即最后一个要素是：它在它自己那儿是自主的。亚里士多德以两种方式显示了这点：1.基于σοφία［智慧］的主题；2.基于此是自身之行为。


  a） σοφία［智慧］的主题。ἀγαϑόν［善］作为τέλος［目的］和最后的οὗ ἕνεϰα［为何］；作为αἴτιον［原因］和ἀρχή［本源］；作为纯粹ϑεωρεῖν［静观］的对象


  τὸ δ' εἰδέναι ϰαὶ τὸ ἐπίστασϑαι αὐτῶν ἕνεϰα μάλισϑ' ὑπάρχει τῇ τοῦ μάλιστ' ἐπιστητοῦ ἐπιστήμῃ.［那为了其自身而加以知道和知识的，最为属于那以最为可知的东西为对象的知识。］（982a30以下）“为了其自身而进行的看和知识，最为存在于其主题是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ητόν［最为可知识的东西］的这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这种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ητόν［最为可知识的］、最为把知识向着一种真正的东西加以塑形的，是在下面这一情形中被把握到的东西：当它感到它在是者之范围内取得了最终的定位时，当它感到它看见为何（Weshalb）这样这样的东西会发生时。这最终的为何，即最终的为何之故（Worumwillen）、οὗ ἕνεϰα［为何］，作为τέλος［目的］总是某种ἀγαϑόν［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31以下）但是，ἀγαϑόν［善］在ἐπιστῆμαι［诸知识］中和τέχναι［诸技艺］中都是ἀρχιϰωτάτη［最为进行统治的］事情，只要ἀρχιϰωτάτη［最为进行统治的］就是那γνωρίζουσα τίνος ἕνεϰέν ἐστι πραϰτέον ἕϰαστον［知道每件事是为何而被做的］（982b5以下）、“它给出了每一单个的东西为何必得这样加以实现的消息。”与此相应，只要σοφία［智慧］是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ήμη［最高的知识］，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给出了关于μάλιστα ἀγαϑόν［最高的善］、关于ὅλως τὸ ἄριστον ἐν τῇ φύσει πάσῃ［整体地在整个自然中最善的东西］（参见982b7）的消息，那么，它在全部ἐπιστῆμαι［知识］和τέχναι［技艺］中就是ἀρχιϰωτάτη［最为进行统治的］，从而它就不再是那被引导的东西，而是那明确或不明确地进行引导的东西，并由此是自主的东西。包含在智慧中的问题是：什么是ἄριστον［至善］，什么是每一其他的τέχνη［技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都必须由之获得定位的最高的善，以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是ἀρχιϰωτάτη［最为进行统治的］、进行引导的和自主的。


  σοφία［智慧］以一种ἀγαϑόν［善］为目标，随着这一刻画，亚里士多德复又犹疑地靠近了与是者的另外一种关系：与πρᾶξις［实践］的关系。因为πρᾶξις［实践］恰恰始终向着为何之故定位。因此，如果σοφία［智慧］以ἀγαϑόν［善］为目标，那似乎它最终将是一种πρᾶξις［实践］，但在前面的讨论中恰恰显示出它摆脱了χρῆσις［用处］，它是一种纯粹的ϑεωρεῖν［静观］。于是生起了下面这一困境：在这儿存在一种此是式的行为，1.它同一种被规定为ἀγαϑόν［善］的是者相关；2.它不应是一种πρᾶξις［实践］，而是一种ϑεωρεῖν［静观］。


  困境的解决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强调：“ἀγαϑόν［善］也是诸原因中的一种。”ϰαὶ γὰρ τἀγαϑὸν ἓν τῶν αἰτίων ἐστίν.［因为善是诸原因中的一种。］（参见982b10以下）而αἴτιον［原因］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ἀρχή［本源］、我由之理解某物的最终的东西：μάλιστα δ' ἐπιστητὰ τὰ πρῶτα ϰαὶ τὰ αἴτια［各种原理和原因是最为可知的东西］（982b2）。在ἐμπειρία［经验］和τέχνη［技艺］中已经包含着对αἴτιον［原因］的追问。但最重要的不在于亚里士多德单单说ἀγαϑόν［善］是一种αἴτιον［原因］，而在于他成功地首次显示出：ἀγαϑόν［善］无非就是那被τέλος［目的］所规定的是者的一种是之规定。只要某一是者在其τέλος［目的］上完成了，那它就是理应如此的，即是εὖ［好的］。ἀγαϑόν［善］首先根本与πρᾶξις［实践］无关，相反，它是是者的一种规定——只要是者完成了、完全-立住（voll-ständig）了。那始终是着的是者根本无需要首先被创制；它始终已经恒常完成了地在此是。只要亚里士多德把ἀγαϑόν［善］理解为τέλος［目的］——完成了地是——并且把τέλος［目的］算在其他那些原因之中，如ὕλη［质料］、εἶδος［形式］、ἀρχὴ ϰινήσεως［运动的本源］注104，那么，他就首次赢得了对ἀγαϑόν［善］的一种是态学上的基本理解。如果我们把ἀγαϑόν［善］把握为“价值”，那将是一种荒谬。ἀγαϑόν［善］的真正意义毋宁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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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致力于将ἀγαϑόν［善］这一表达理解为真正哲学的术语，那么，就必须紧握ἀγαϑόν［善］的这种真正意义。


  于是我们具有了另一种情形：只要ἀγαϑόν［善］原初并不与πρᾶξις［实践］相关，而是被理解为在其自身的此是之基本情状，那么，下面这一可能性就会得到先行规定，那就是，ἀγαϑόν［善］作为ἀρχή［本源］恰恰是一种ϑεωρεῖν［静观］的对象，事实上，恰恰就这种作为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即作为始终是的是者而言——关于它我无所作为——，正确的关系是ϑεωρία［理论］。这种可能性通过将ἀγαϑόν［善］阐释为πέρας［界限］而得到先行规定。亚里士多德如何解释它的，我们将在下一堂课中看见注105。


  现在我们仅仅取得了下面这一可能性：尽管ἀγαϑόν［善］向着πρᾶξις［实践］而定位，但基于对ἀγαϑόν［善］的是态学上的基本理解，下面这条道路得以开启，那就是，有一种行为，它作为理论的行为表现了对ἀγαϑόν［善］的正确行为。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说，他于其中看到了这种ϑεωρεῖν［静观］的σοφία［智慧］，是一种极其独特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一种τοιαύτη φρόνησις［这样的明智］（982b24）注106。正如我们对之所认识到的，它不是那种关乎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关乎行动中的是者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它是下面这种φρόνησις［明智］：它诚然关乎一种ἀγαϑόν［善］，但是，却不关乎是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的那样一种ἀγαϑόν［善］。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把σοφία［智慧］标画为一种τοιαύτη φρόνησις［这样的明智］，同时表明了对柏拉图的一种反对态度，柏拉图没能澄清这些现象间的差别。当亚里士多德谈论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σοφία［智慧］时，那他由此就暗示：他在σοφία［智慧］中——正如柏拉图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看到了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高类型，甚至人的最高行为、最高的生存之可能性（Existenzmöglichkeit）。


  到现在为止，我们基于σοφία［智慧］的γένεσις［生成］而知识到：它越来越不考虑实践性的目标。但是，σοφία［智慧］ μὴ πρὸς χρῆσιν［不是为了有用］注107，这是一种仅仅否定性地和仅仅附带性地、考虑到其他东西而给出的规定；它还没有规定σοφία［智慧］本身。现在，必须肯定性地显示：在此是自身那儿根据其可能性来先行规定σοφία［智慧］，它是此是自身的一种原初的是之可能性的发展。由此σοφία［智慧］的自主性首先在是态学上变得可理解，关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讨论才被置于正确的地基之上。要指出下面这些可能性：1.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再把作为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的ζωή［生命］当作主题，相反，2.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就是ζωή［生命］的一种是之类型。


  b） 从此是自身而来的σοφία［智慧］之起源。ϑαυμάζειν［惊异］和ἀπορεῖν［困惑］作为哲学的起源。位于此是自身那儿的朝向纯粹ϑεωρεῖν［静观］的倾向


  对世界自主地仅仅-观察（Nur-Betrachten）之根源已经位于原始的、日常的此是那儿。亚里士多德指出，σοφία［智慧］不仅仅是偶然地、事后地同ποίησις［创制］和πρᾶξις［实践］无关，而且它一开始和本源地就是如此的。ὅτι δ' οὐ ποιητιϰή, δῆλον ϰαὶ ἐϰ τῶν πρώτων φιλοσοφησάντων. διὰ γὰρ τὸ ϑαυμάζειν οἱ ἄνϑρωποι ϰαὶ νῦν ϰαὶ τὸ πρῶτον ἤρξαντο φιλοσοφεῖν, ἐξ ἀρχῆς μὲν τὰ πρόχειρα τῶν ἀπόρων ϑαυμάσαντες, εἶτα ϰατὰ μιϰρὸν οὕτω προι¨όντες ϰαὶ περὶ τῶν μειζόνων διαπορήσαντες, οἷον περί τε τῶν τῆς σελήνης παϑημάτων ϰαὶ τῶν περὶ τὸν ἥλιον ［ϰαὶ περὶ ἄστρων］ ϰαὶ περὶ τῆς τοῦ παντὸς γενέσεως.［从那些最初进行哲学活动的人那儿就可以看出，它不是创制的。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由于惊异而开始哲学活动；首先是惊异身边那些奇怪的事情，然后逐渐往前，进而对那些更重大的东西感到困惑，如关于月亮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b10以下）与ποίησις［创制］相比，σοφία［智慧］从一开始就构成了此是的一种自主的是之类型，可以从此是的两种原初的实施要素那儿看见：1.ϑαυμάζειν［惊异］，2.διαπορεῖν［不知所措］注108。


  1.σοφία［智慧］以那早已经在自然的此是身上所取得的ϑαυμάζεσϑαι［感到惊异］为其开端。ϑαυμάζει εἰ οὕτως ἔχει［惊异事情是否如它所是的那样］（参见983a13以下）。“对于所遭遇的事情，人们惊异是否它真正处于”它所显现的那种情况中。ϑαυμαστὸν γὰρ εἶναι δοϰεῖ πᾶσιν, εἴ τι τῷ ἐλαχίστῳ μὴ μετρεῖται.［如果某种东西无法被最小的单位所测量，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似乎是令人惊异的。］（983a16以下）“如果某种东西居然无法被最小的东西所测量，这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令人惊异的。”也即是说，从原则上讲，如果某种东西无法通过人人都具有的那最为熟悉的东西而变得可理解，那它就是让人惊异的。μετρεῖν［测量］，即测量、规定，是此是让某种东西变得可理解的方式。μέτρον［尺度］和ἀριϑμός［数］如λόγος［逻各斯］一样属于同一领域，即属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领域。ϑαυμαστόν［令人惊异的东西］，是那不确定的东西。“在这儿某种东西没有被确定”。只要一种观察对所遭遇到的实情用它所具有的理解是行不通的，那么，该物对于这种观察来说就是令人惊异的、“奇妙的”。它对向它显现的那种东西感到震惊。诚然，惊异最初仅仅始于手边的东西：τὰ πρόχειρα［手边的东西］（982b13）、“在手边的东西”。后来观察渐渐拓宽，从而也惊异那些更为重大的东西——这些东西人们起先将之接受为不言而喻的：关于月亮的πάϑη［遭遇］，即在月亮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关于月亮变化的奇特之处，以及类似发生在太阳身上的种种事情；最后是关于是者整体的生成，即它是否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在此是。


  2.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感到-惊异（Sich-Verwundern）阐释为此是的源始现象，并由此指出：它在这点上引起了朝向一种ϑεωρεῖν［静观］的倾向；在此是那儿一开始就有着一种朝向仅仅-看-和-单纯-理解（Nur-Sehen-und-lediglich-Verstehen）的倾向。在这儿亚里士多德使用了一种在当时哲学中流行的表达：ἀπορεῖν［困惑］。ἄπορος［没有通路的］是那种没有通路的东西，在那儿人们走不通。πόρος［通路］源始地意味着步行穿过一个浅滩的通路。ἀπορία［难关］：对世界的观察走不通，找不到路。首先熟悉的那些αἴτια［原因］、可使用的那些解释手段对我们是行不通的。解释着地穿行之路给堵上了。事情真正看起来怎样，以及它首先显现得怎样，被歪曲了。在这儿要注意，ἀπορία［难关］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意义和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关于此是的见解完全相应：世界这种是者首先是锁闭的，并且此是无法通过。在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一意义上——其最切近的实施形式是λόγος［逻各斯］，相应地：


  
    [image: tu176]

  


  
    [image: tu177]

  


  这种ἀπορεῖν［困惑］，如果明确地实行出来的话，暗示着我们不知识我们无法通达的事情。ὁ δ' ἀπορῶν οἴεται ἀγνοεῖν［感到困惑的人觉得自己是无知的］（参见982b17以下）。“那走不通的人和找不到门径的人”发觉事情对于他来说是锁闭着的，“他确信他还不真正熟悉事情”，还不知识它。然而，只要他恰恰在对无法-通过（Nicht-Durchkommen）的这种确信中对他自己变得透彻，那他就会进而διαπορεῖν［不知所措］，并试图通过；在这种ἀπορεῖν［困惑］和διαπορεῖν［不知所措］中，有着渴望通过（Durchkommenwollen），有着一种φεύγειν τὴν ἄγνοιαν［摆脱无知］和一种διώϰειν τὸ ἐπίστασϑαι διὰ τὸ εἰδέναι［为了求知而追求知识］：ὥστ' εἴπερ διὰ τὸ φεύγειν τὴν ἄγνοιαν ἐφιλοσόφησαν, φανερὸν ὅτι διὰ τὸ εἰδέναι τὸ ἐπίστασϑαι ἐδίωϰον ϰαὶ οὐ χρήσεώς τινος ἕνεϰεν.［因此，如果他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活动，那显然他们是为了求知而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某种用处。］（982b19以下）那继续ἀπορεῖν［困惑］、διαπορεῖν［不知所措］以及试图走得通的人，在这种竭力争取中暴露出：他在摆脱ἄγνοια［无知］，即摆脱无知、摆脱遮蔽，并追求ἐπίστασϑαι［知识］，即追求知识，追求揭开-占有是者（das Aufgedeckt-Dahaben des Seienden）。因此，希腊人用ἄγνοια［无知］所标画的东西，表明此是自身在世界面前的一种独特的中途逗留（Durchgangsstation）。它表明了此是的一种独特的在途中是（Unterwegssein）：以某种方式知识是者，但却走不通。然而，ἀπορεῖν［困惑］在它自身那儿绝没有一种独立的和积极的意义，相反，它仅仅具有正确追求关于是者自身之知识的功能性意义（Funktionalsinn）。δια-πορεῖν［穿-过去］，即进行透彻地询问，意味着：发现某种不再自明的东西——在这儿，“自明的”是基于完全偶然地对之具有理解的那种东西而被理解的东西——，并且寻求获得对事情自身的理解。在διαπορεῖν［不知所措］中的种种积极的步骤无非就是对确定事情的再现。ἀπορεῖν［困惑］的道路和方向从环境（Umwelt）到世界（Welt），并且是这样的：ἀπορεῖν［困惑］并不关乎那仅仅偶然遭遇和碰巧触目的东西，而是包含着下面这点，那就是此是让自己上路，在该路上那始终已经在那儿的某种东西触目了。哪儿有这种ἀπορεῖν［困惑］，哪儿就有这种让-自己-上路（sich-auf-den-Weg-Machen），就有向着……在途中是（Unterwegssein-zu…）。因此，ἀπορεῖν［困惑］或διαπορεῖν［不知所措］不仅在对世界的自然观察中，而且在明确的科学研究中都成为了下面这种现象：该现象显示出此是在多大程度上仅仅为了揭开活动本身而以揭开是者为目标。由此我们获得了对σοφία［智慧］的最后规定，并同时看到：ϑεωρεῖν［静观］是此是的一种完全自主的、与别的任何东西无涉的行为。


  §17. 总结注109：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方式作为进行自我定位的此是的诸变式


  只要在此是身上首先如下面这样有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即这些方式尚未彼此区分开，因而就τέχνη［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φρόνησις［明智］、σοφία［智慧］这些表达的使用而言存在着多义性，那么，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对此是的一种洞察。这种多义性的形成不是随随便便的。并且对这种多义性的一种真正克服，不可能仅仅通过下面这样而发生：给出种种独断的定义来进行反驳，以及把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加以固定。只有当多义性的各种动因变得可见了，即只有当理解了为何在这种多义性中使用了这些不同的表达，多义性方才会被克服。


  此是揭开它自己的最切近的环境：它在它的世界中定位自己，但定位-自己（Sich-Orientieren）的各个方式却并未变得明确。只要这种定位-自己是一种关乎创制的获悉和考虑，那它就属于τέχνη［技艺］这种类型。然而，只要这种精通是一种知识，并且明确地作为知识而亮相，那么，这同一实情就能够被把握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还根本不必是科学。只要定位-自己关于某种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它为了本己的应用、αὐτῷ［为了自身］、为了某人自身而被完成，那这种定位-自己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仿佛它是ζῷα［有生命的东西］所特有的。在这种定位中被揭示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某种πρᾶξις［实践］中的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在这儿无关紧要。只要定位-自己明确地关乎αἴτιον［原因］，并且仅仅为了成为一种真正的理解，那么，定位—自己的这些同样的方式——τέχνη［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就能够被把握为σοφία［智慧］。这就是在此是自身那儿的对这些表达的基本使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阐明它，以便看清：那生成为明确的此是之诸方式的γένεσις［生成］，恰恰基于此是自身而实现出来。


  下面这点已经显现出来：此是仅仅διὰ τὸ εἰδέναι［为了求知］而不是χρήσεώς τινος ἕνεϰεν［为了某种用处］（982b20）以σοφία［智慧］为目标，ϑεωρεῖν［静观］是此是的一种完全自主的、与别的东西无关的行为。因此，在σοφία ［智慧］中显现出此是的一种可能性——此是于其中将自己显露为自由的、显露为完全对准自己本身的。ὥσπερ ἄνϑρωπος φαμέν ἐλεύϑερος ὁ ἑαυτοῦ ἕνεϰα ϰαὶ μὴ ἄλλου ὤν, οὕτω ϰαὶ αὕτη, μόνη ἐλευϑέρα οὖσα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μόνη γὰρ αὐτὴ ἑαυτῆς ἕνεϰέν ἐστιν.［正如我们称那为了自己而不为了他人的人是自由的一样，在诸知识中唯有这种知识是自由的，因为只有它是为了它自身。］（982b25以下）由此就产生了下面这一问题：是否这样一种此是之可能性对于人的此是来说毕竟是可把握的，因为人的ζωή［生命］的确是δούλη［受奴役的］（982b29），因为人的生命、他在世界中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各种形势、日常的各种逼迫的奴仆。因此，只要人的此是是奴仆，那么，似乎在纯粹ϑεωρία［观看］中的自主行为之可能性就必定始终不听它的使唤，结果就是，对于人来说σοφία［智慧］不可能是一种可能的ϰτῆσις［财富］注110。问题生起为：是否σοφία［智慧］能够是ϰτῆσις ἀνϑρώπου［人的财富］。这儿就ϰτῆσις［财富］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ἕξις［品质］所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即：是否σοφία［智慧］能够是人的此是的一种可能的ἕξις［品质］。


  只有澄清这一问题之后，我们方才对决断下面这点有了充分的准备，那就是：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把人的此是取作进行揭开的目标——还是σοφία［智慧］，是进行揭开的最高类型。我们必须检查亚里士多德基于什么而决断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是之类型不同于作为人的此是之可能性的σοφία［智慧］的是之类型。基于这一规定，下面这点也同时变得可理解，那就是：在何种意义上就人的生活而言能够有诸如伦理学这样的科学——只要伦理学致力于ἦϑος［习俗］，即致力于也能够是别的样子的人之是。问题在于：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有这样的科学——如果真正的科学乃是关乎那始终是着的是者的话。


  第三章  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两种最高方式，φρόνησις［明智］或σοφία［智慧］的优先性问题（《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第二部分；《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10章，第十卷第6-7章）


  §18. σοφία［智慧］的神性和作为人之可能性的σοφία［智慧］之疑问（《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第2部分）。σοφία［智慧］作为寓居于ἀεί［始终］中的恒常是。作为各种ἀναγϰαῖα［必然的东西］和ἄλλως ἔχοντα［具有别的样子的东西］之“奴仆”（δούλη［奴仆］）的人的此是。着眼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σοφία［智慧］之优先性


  问题在于是否σοφία［智慧］能够是人的ϰτῆσις［财富］和ἕξις［品质］。亚里士多德首先通过援引希腊诗句而提出了这一问题注111。这意味着σοφία［智慧］是一种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1177b26以下）中特别指出了这点。在这儿，即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中，首先仅仅自然的此是进行了表达，它说：唯有ϑεός［神］能够具有ϰαϑ' αὑτὸν ἐπιστήμην［依自身而来的知识］（982b31以下），即能够具有σοφία［智慧］。因而这种东西仅仅保留给了诸神。此外，诸神还会具有何种可能性？诗人们进而说诸神会嫉妒人，他们不把σοφία［智慧］赏赐给人。但亚里士多德说，对于诗人的这些说法别太当回事，因为他们——就像甚至在谚语中就谈到的——大多在进行捏造注112。诸神根本不可能是嫉妒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太好而不可能嫉妒，而是因为所有的πάϑη［激情］，即所有的冲动从ϑεῖον［神的］此是那儿给排除出去了。另一方面，没有比σοφία［智慧］更高的知识类型。亚里士多德指出这点，乃是通过谨慎地说：或许某位神可以最为具有σοφία［智慧］，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把σοφία［智慧］称作是一种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此外，之所以如此，还在于σοφία［智慧］的对象是一种始终是（Immersein）注113，是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这儿首先就让问题立于这点之上。要注意：即使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把σοφία［智慧］赋予给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那他也并未绝对地表达这一看法；因为他不是将之作为实际（Faktum）注114，而是将之作为可能性（Möglichkeit），把σοφία［智慧］称作一种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他得出这一思考，乃是因为他注意到ἀναγϰαιότεραι μὲν οὖν πᾶσαι ταύτης, ἀμείνων δ' οὐδεμία.［所有的知识都比它更为必要，但却没有任何知识比它更好。］（983a10以下）“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所有认识方式都比σοφία［智慧］更为必要、更为紧迫，但没有什么比它更好。”就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而言，即就对是者的揭开而言，σοφία［智慧］具有优先性。


  与这种更为通俗的关于σοφία［智慧］及其同人的关联的讨论相比，亚里士多德本人对抛出来的诸问题有着一种更为源始的理解。对这些困难的探讨恰恰导致他指出，σοφία［智慧］对于人来说是最高的可能性。为了非常简要地表明这一点并使得道路变得明了，就得紧握下面的内容。σοφία［智慧］根据其观念是：τῶν ἐξ ἀρχῆς αἰτίων ἐπιστήμη［关于开始的诸原因的知识］（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24以下）。这一观念要求——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是这一问题或此是的是之类型这一问题所关涉的——1.在自己本身那儿的完全自主，2.在其是上对真正是着的东西的行为、在这种是者那儿的停留。它要求在对在其自身的是者的当下化地占有（Gegenwärtighaben）中，自由地在-自己-本身-那儿-被摆置地是（das freie Auf-sich-seblst-gestelltsein）。由此生起了下面这一问题：是否σοφία［智慧］是人的ϰτῆσις［财富］和ἕξις［品质］。因为人的此是是δούλη［受奴役的］；它被指派给了各种ἀναγϰαῖα［必然的东西］、各种ἄλλως ἔχοντα［具有别的样子的东西］；它被迫依寓于这些ἀναγϰαῖα［必然的东西］和各种ἄλλως ἔχοντα［具有别的样子的东西］而是。人不可能恒常地依寓于τιμιώτατα［最高贵的东西］那儿；在这种自主的是之类型中，依寓于τιμιώτατα［最高贵的东西］而始终是，对于人来说不在考虑之内。


  如果牵涉到σοφία［智慧］是一种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那这一问题就取得了它的尖锐性。当亚里士多德将σοφία［智慧］标画为一种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时，这乃是在纯粹是态学的意图中发生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不是神学（Theologie）。它是一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σοφία［智慧］——一种ϑειοτάτη［最神性的］的东西。σοφία［智慧］以两种方式是这样的东西：1.它是某位ϑεός［神］的ϰτῆσις［财富］；2.它以τὰ ϑεῖα［各种神性的东西］为主题。这早已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给预示了注115。σοφία［智慧］，1.只要它是某位ϑεός［神］的ϰτῆσις［财富］，只要位于其中的行为是一种神性的行为，那它就是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εῖν［看］、νοήσις［思想］；2.只要它是关于τῶν ϑείων［各种神性的东西］的，即它以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为对象，那它就是νοήσεως［关于思想的］。因此，σοφία［智慧］1.某位ϑεός［神］的ϰτῆσις［财富］-νοήσις［思想］；2.主题：τὰ ϑεῖα［各种神圣的东西］-νοήσεως［关于思想的］。我们在这儿暂不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之。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在σοφία［智慧］中的ϑεῖον［神性］表现如下：1.σοφία［智慧］，只要它以ϑεῖον［神性的东西］为对象，那它就以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为对象；2.只要位于其中的ϑεῖον［神性］是作为一种行为，那它就是一种单纯的观察，一种单纯的ϑεωρεῖν［静观］。σοφία［智慧］中的行为是下面这样的，即它是与对象相称的。它恒常地停留在始终是着的是者那儿。它因下面这点而与众不同：它作为ϑεωρεῖν［静观］恒常地保持在始终是着的是者那儿。因此，此是的这种是之观念在于：在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面前是恒常地、当下地在场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强调注116：人的此是无法终其一生都能持守住这种行为。其有时间地是（Zeitlichsein）之类型使得它不可能恒常地依寓于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而是。人需要从ϑεωρεῖν［静观］中休息和放松。这些联系以某种方式奠基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的思考上，尽管他并未明确地加以探讨。但下面这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与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相关的这种此是的是之关系（Seinsverhältnis），如果应同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相称，那它就必定始终是一种ϑεωρεῖν［静观］。这在某种方式上是可能的，在某种方式上又是不可能的。


  把σοφία［智慧］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加以区分这一任务并未因此就已经完成了。因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主张它是人的最高认识方法。


  §19. 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人的真正可能性，以及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σοφία［智慧］”的拒绝（《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第2部分）。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严肃。ἀϰρότατον ἀγαϑὸν ἀνϑρώπινον［人的至善］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对象。ἄριστον ἐν τῷ ϰόσμῳ［宇宙中最好的东西］作为σοφία［智慧］的对象。预先规定是态学上的优越性作为σοφία［智慧］之优先性的标准


  正如已经说过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主张它是人的最高认识方法，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说由于它关乎人的此是自身，故它属于最严肃的东西，那么它就会有此主张；它是σπουδαιοτάτη［最卓越的］（参见1141a21以下）。σοφία［智慧］或许的确涉及τιμιώτατα［最高贵的东西］（参见1141b3），即涉及最高的是者；但这种是者是这样一种是者，它并不就人的生存而与人相关。与人相关的，是此是自身，是ἀϰρότατον ἀγαϑὸν ἀνϑρώπινον［人的至善］、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φρόνησις［明智］对此给出了指导。它会让此是在带给人以εὖ ζῆν［好好地生活］的那样一种行动之实现中变得透彻。因此，如果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最严肃的、最具决定性的认识，那么，那活动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领域中的科学就是最高的科学。只要人不是茕茕孑立的，只要人们是共同一起的，那么，πολιτιϰή［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1141a21）就是最高的科学。因此，πολιτιϰὴ ἐπιστήμη［政治学的知识］是真正的σοφία［智慧］，而πολιτιϰός［政治家］是十足的φιλόσοφος［哲学家］；这就是柏拉图的观点。


  然而要问：在与σοφία［智慧］的联系中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这种规定是否合理。要注意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理由：ἀγαϑόν［善］，作为人的此是的ἀγαϑόν［善］，作为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确就是一种ἀϰρότατον ἀγαϑόν［至善］；它是人的此是于其中达到其完满的那种东西。但它毕竟是一种ἀνϑρώπινον ἀγαϑόν［人的善］，是对人之是的一种规定，作为这样的东西，它ἕτερον［不同于］（1141a23）其他的善，如鱼的善。根据各个是者之是，作为τέλος［目的］的ἀγαϑόν［善］各自也是不同的。此外，甚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其此是之可能性上ἀγαϑόν［善］也能够向来每每（je）注117是不同的。只要ἀγαϑόν［善］能够向来每每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在ἀγαϑόν［善］中就具有对那也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即不是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的一种是之规定。人的此是不是某种要求是ἀεί［始终］的东西，——而λευϰόν［白］或εὐϑύ［直］是τὸ αὐτὸ ἀεί［始终相同的］（1141a24）、“始终同一的”；它们都是始终是其所是的那种是之规定：因此，它们是某种σοφόν［智慧的东西］，是σοφία［智慧］的对象。如果我们想说σοφία［智慧］关乎αὐτῷ ὠφέλιμον［对自身有益］的那种是者，那么，就会有着好些不同的σοφίαι［智慧］，一些对于人来说是智慧，一些对于动物来说是智慧，等等。倘若人是ἄριστον τῶν ἐν τῷ ϰόσμῳ［宇宙中最高的］（1141a21以下），即倘若他“是那在世界中是的东西中真正是着的东西”，那么，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之间的一致或许就是合法的。是否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就是σοφία［智慧］这一问题，必须在原则上依循两者所关涉的是者、依循ἀϰρότατον ἀγαϑόν［至善］来定位。εἰ δ' ὅτι βέλτιστον ἄνϑρωπος τῶν ἄλλων ζῴων, οὐδὲν διαφέρει.［即使人优于其他的生物，也还是一回事。］（1141a33以下）“同其他有生命的东西相比人是βέλτιστον［更优良的］，这也没有用。”因为ἐν τῷ ϰόσμῳ［在宇宙中］还有着别的许多比人的此是更为神圣的东西。ϰαὶ γὰρ ἀνϑρώπου ἄλλα πολὺ ϑειότερα τὴν φύσιν［因为还有其他远比人更为神圣的本性。］（1141a34以下）。还有着ϑειότερα τὴν φύσιν［更为神圣的本性］——φύσις［本性］在这儿同οὐσία［所是］意味的一样多——，还有着其他不同于人的此是的东西，它就其在场地是之类型来说是更加真正地在场的。ϑεῖον［神圣的］在这儿仅仅意味着是者的更高的是之类型。在这儿根本没有谈到宗教、神和亚里士多德的某种虔敬。ϑειότερον［更神圣的］作为对更高的是之类型的表达，具有一种纯粹形式上的是态学的意义。这会从亚里士多德为“更神圣的”是（das “göttlichere” Sein）所列举的例子那儿变得清楚：φανερώτατά ἐξ ᾧν ὁ ϰόσμος συνέστηϰεν［最明显的，来自宇宙由之构成的那些东西］（参见1141b1以下），最明显的东西、在此完全被揭开了的东西，是来自“世界”由之构成的那种东西：οὐρανός［天］、ἥλιο［太阳］、σελήνη［月亮］等等。要证明亚里士多德把太阳视为一位神，这或许是极其困难的。ἐϰ δὴ τῶν εἰρημένων δῆλον ὅτι ἡ σοφία ἐστὶ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 ϰαὶ νοῦς τῶν τιμιωτάτων τῇ φύσει.［基于前面所说，显然智慧是关于那些在本性上最高贵的东西的知识和智性直观］（1141b2以下）φύσις［本性］在这儿同οὐσία［所是］意味的一样多。σοφία［智慧］关乎τιμιώτατα τῇ φύσει［那些在本性上最高贵的东西］，即关乎那就其在场地是之类型而言具有优先性并因而是真正在场地是着的东西。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而言，甚至对于传统而言，真正是着的东西是那始终是的东西，是那恒常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希腊人已经使自己明了了它，而今天我们仅仅信仰它。反之，人的此是，即使它已经是某种ἄριστον［最好的］，但依然不是某种ἄριστον ἁπλῶς［绝对最好的］，即φύσει［在本性上］最好的；相反，它仅仅是某种ἄριστον πρὸς ἡμᾶς［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人的此是不是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人的是（das Sein des Menschen）生成（entsteht）又毁灭（vergehet），它具有其确定的时间，具有它自己的αἰών［永恒］。


  由此就先行标画出了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相比σοφία［智慧］所具有的优点之基础位于何处。σοφία［智慧］在关乎那在其自身的是者这点上具有优先性——只要它所关乎的是者在希腊人那儿具有是上的优先性。是者从那在其自身、始终已经是的东西那儿映入眼帘。


  亚里士多德在1141b3以下通过再一次举出标画σοφία［智慧］的自主性，以及它们在此是那儿的独立起源的那些性质，结束了对σοφία［智慧］的阐述。然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两种方式，即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不仅根据对象，而且在其本己的结构上区别开来。为了看清这点，需要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的结构进行一种仔细的考察。


  §20. 关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更为彻底的见解注118（《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8-9章）


  a） 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πραϰτιϰὴ ἕξις［实践品质］注119（《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8章）


  为了看清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根据其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同的，下面这点就是重要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只不过它在其自身与πρᾶξις［实践］相关。“在其自身”意味着：πρᾶξις［实践］不是某种位于一旁、事后才来的东西——如在τέχνη［技艺］中的ἔργον［作品］，相反，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每一步都对准了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与此相应，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实施方法与在σοφία［智慧］中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8章开始，在其最后几章中阐明了这一联系。


  在第8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πραϰτιϰὴ ἕξις［实践品质］。因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所揭开的东西，是πραϰτὸν ἀγαϑόν［被实践的善］（1141b12）。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独特的ἕξις［品质］—性质是εὖ βουλεύεσϑαι［深思熟虑］ （1141b10）。ὁ δ' ἁπλῶς εὕβουλος ὁ τοῦ ἀρίστου ἀνϑρώπῳ τῶν πραϰτῶν στοχαστιϰὸς ϰατὰ τὸν λογισμόν.［绝对深思熟虑的人，是那精于通过盘算而取得对人而言在可实践的东西中最好的人。］（1141b12以下）“完全恰当地进行考虑的人——他对τέλος［目的］的考虑和环视落到目的和完满地是上——是在其所是上揭开了ἄριστον ἀνϑρώπῳ［对人而言的最好］、对于人来说是最好的那种人。”并且尤其是ἄριστον τῶν πραϰτῶν［可实践东西中的最好的］、“那在可能的πραϰτά［各种可实践的东西］中最好的”。这种东西就是把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提供给人的那种东西，而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对于人来说就是οὗ ἕνεϰα［为何］。ἁπλῶς εὕβουλος［绝对深思熟虑的人］有能力对ἄριστον ἀνϑρώπῳ τῶν πραϰτῶν［对于人而言在可实践的东西中最好的］进行这样的揭开，因为他是στοχαστιϰός［善于中的的］、“因为他能够中的”，并且是ϰατὰ τὸν λογισμόν［通过盘算］、通过在其各种具体的是之可能性中“考虑和谈论”人的此是。οὐδ' ἐστὶν ἡ φρόνησις τῶν ϰαϑόλου μόνον.［明智不仅仅关乎各种普遍的东西。］（1141b14以下）但是，对ἄριστον［最好的东西］的这样一种揭开并不单单醉心于仿佛要完全单纯地突显人的最切近的此是之类型的外观；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任务似乎不仅不会在此处结束，而且还可能在原则上被误解了。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δεῖ ϰαὶ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 γνωρίζειν［应认识各种特殊的东西］（1141b15），“必须揭开此是那具体的、各个的诸是之可能性”。πραϰτιϰὴ γάρ, ἡ δὲ πρᾶξις περὶ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因为它是实践性的，而实践关乎各种特殊的东西。］（1141b16）也即是说，它所进行的揭开要ὁμολόγως ὀρέξει［同欲望相一致］注119a，它恒常着地眼于行动者的处境、着眼于一种此时此地的抉择而进行。由此，对于人的此是及其处理方法来说的ἀγαϑόν［善］之意义，不仅仅是附带地在λέγειν［说］中被规定，而是根据其最本己的意义在λέγειν［说］中被规定：它是一种ἀϰρότατον［至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一种ἕξ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 μόνον［单单依赖逻各斯的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5章，1140b28），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前往自己那儿的对某种东西的详细谈论，相反，在每一语词中、在它所发出的每一口号中，它都谈论了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并支持这种东西。ἡ δὲ φρόνησις πραϰτιϰή· ὥστε δεῖ ἄμφω ἔχειν, ἢ ταύτην μᾶλλον.［明智是实践性的，从而两者都需要，尤其需要后者。］（第8章，1141b21以下）“φρόνησις［明智］必定具有两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和πρᾶξις［实践］，“或许对后者要得更多”。φρόνησις［明智］更多地位于πρᾶξις［实践］中而不是λόγος［逻各斯］中。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决定性的东西是πρᾶξις［实践］。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πρᾶξις［实践］既是ἀρχή［起点］又是τέλος［终点］。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进行在对一种确定行动的展望中，并且它在行动自身中走向自己的终点。


  εἴη δ' ἄν τις ϰαὶ ἐνταῦϑα ἀρχιτεϰτονιϰή.［在此还必得有某种最高的技艺。］（1141b22以下）在这儿于πραϰτιϰή［实践性的］之范围内也可以存在着某种次序上的联系，存在着一种领导和引导。只要ἄνϑρωπος［人］是ζῷον πολιτιϰόν［政治的动物］，那么，πρᾶξις［实践］就必定被理解为在共同一起是中的是（Sein im Miteinandersein）；只要这就是τέλος［目的］，那么，φρόνησις［明智］就属于πολιτιϰή［政治学］之类型注120。


  因此，对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关键的东西是πρᾶξις［实践］。由此产生了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之间的本质区别，而该区别关乎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在第9章中对之进行了指出。


  b） 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产生方法（《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φρόνησις［明智］：ἐξ ἐμπειρίας［来自经验］（生活经验）。数学：δι' ἀφαιρέσεώς［通过抽象］


  φρόνησις［明智］需要χρόνος［时间］。正确抉择之可能性需要生活经验（Lebenserfahrung），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则不需要。因此，就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那就是：年轻人已经能够揭示重要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这儿以数学家为例，而帕斯卡（Pascal）注121似乎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数学是一种自主的σχολάζειν［有闲暇］注122。γεωμετριϰοὶ μὲν νέοι ϰαὶ μαϑηματιϰοὶ γίνονται ϰαὶ σοφοὶ τὰ τοιαῦτα.［年轻人能够成为几何学家和数学家，在这些方面成为智慧的人。］（1142a12以下）恰恰在数学中一些非常年轻的人已经能够独立地进行研究并成为这方面的σοφοί［智慧的人］。因为数学无需任何关于ϰαϑ' ἕϰαστα［特殊东西］的γνῶσις［认识］——这种认识只能通过ἐμπειρία［经验］、通过生活经验而获得。νέος δ' ἔμπειρος οὐϰ ἔστιν［年轻人没有经验］（1142a15）。“年轻人在人的此是自身的各种实情方面没有经验。”πλῆϑος γὰρ χρόνου ποιεῖ τὴν ἐμπειρίαν.［因为大量的时间导致经验。］（1142a15以下）“仅仅通过许多的时间——通过许多的‘一旦-就’这种现在——生活经验才是可能的。”这被保留给了成熟的老人。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包含πλῆϑος χρόνου［大量的时间］、“许多的时间”。因为，既然φρόνησις［明智］关乎τῶν ϰαϑ' ἕϰαστα［各种特殊的东西］（1142a14），故它需要生活经验。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并不真正是年轻人的事情。反之，正如已经说过的，年轻人能够是σοφοὶ τὰ τοιαῦτα［各方面有智慧的人］，能够是数学方面的σοφοί［有智慧的人］。但是，在数学认识和哲学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非常年轻的人已经能够具有数学方面的认识，但并不具有哲学方面的认识。ἢ ὅτι τὰ μὲν δι' ἀφαιρέσεώς ἐστιν, τῶν δ' αἱ ἀρχαὶ ἐξ ἐμπειρίας.［或许前者是通过抽象而来，而后者的各种本源则根据经验得来。］（1142a18以下）“因为数学是通过对是者的抽象而来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说，它置之不顾的东西、即具体的此是，根本不会被它进一步打量和规定，相反，它仅仅思考和规定与πέρας［界限］、γραμμή［线］、ἐπίπεδον［面］等等相关的τί［某种东西］。数学无需为了进行ἀφαίρεσις［抽象］而观察具体的此是。反之，在σοφία［智慧］中下面这点则是必须的：σοφός［智慧的人］或φυσιϰός［自然学家］，只要他是一位真正在进行理解的人，那么，他就ἐξ ἐμπειρίας［根据经验］获得他试图获得的东西。如果人们打算把ἐξ ἐμπειρίας［根据经验］翻译为：根据归纳，仿佛这儿所涉及的是从许多个别事例而来的普遍化，那么，就会是一种误解。相反，ἐξ ἐμπειρίας［根据经验］与ἀφαίρεσις［抽象］相对立。那如此与ἀφαίρεσις［抽象］相对立的东西，恰恰就是具体是者自身最终的各种是之基础的展露。这要求人们再现是者本身，以便如它所是的那样看见它的εἶδος［外观］，以便从它那儿汲取其ἀρχή［本源］。然而，这包含着对各种各样只能在时间进程中被占有的是者的认识和管理。因此，甚至就其产生方法来看，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是某种不同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仅仅是一些暂时性的区别。只有当我们想起了那用来区分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不同方式的引导线索时，我们方才赢得了本质性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从两个方面来定位思考：1.要加以揭开的是者是何种是者，是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还是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2.这种是者能够在其ἀρχή［本源］上被揭开和保持到何种程度。


  在此期间，某种ἀρχή［本源］作为本源是什么的那种东西已经变得透彻。ἀρχή［本源］是那已经是着的东西，是那每一是者由之真正是其所是的东西。独特的是：甚至在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那儿，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ἀρχή［本源］——向来-始终-已经（Je-immer-schon）是的东西，在προ-αίρεσις［先行-占有］注123中已经先行被取得了。


  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不同方式成功地在其ἀρχή［本源］上揭开和保存了是者，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成功地在其真正的是上把握了是者，并且同时将之作为ἕξις［品质］加以持守。亚里士多德首先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τέχνη［技艺］那儿说明了这些。τέχνη［技艺］在εἶδος［形式］中先行占有着ἀρχή［本源］、τέλος［终点］，但它并未做到在ἔργον［作品］中把握它。甚至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也没有出现对ἀρχή［本源］的真正把握。那么，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中对ἀρχή［本源］的展开和保存又是何种情形？


  §21. 对进一步任务的阐述：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同ἀρχαί［诸本源］的关系。σοφία［智慧］：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智性直观和知识］。对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实施方法的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加以澄清这一任务


  我们已经获悉σοφία［智慧］在某种方式上是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它使用着ἀρχαί［诸本源］。然而，它也是νοῦς［智性直观］。它是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智性直观和知识］（1141a19以下）。νοῦς［智性直观］是在真正意义上以ἀρχαί［诸本源］为目标和揭开它们的东西。σοφία［智慧］并不是纯粹的νοεῖν［看］。在智慧那儿的νοεῖν［看］中，人的实施方法起着作用——只要人在其中进行着言说。σοφία［智慧］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章，1140b31以下）尽管如此，σοφία［智慧］也不是单纯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相反，它在某种方式上是νοεῖν［看］。νοῦς［智性直观］自身这种νοεῖν［看］是ἄνευ λόγου［没有逻各斯］的。


  那么，这些联系如何位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φρόνησις［明智］有能力揭开和保存它以之为目标的是者之ἀρχή［本源］吗？对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主题的是者的分析之所以是困难的，原因在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在某种方式上属于作为其本己主题的是者。因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对象是πρᾶξις［实践］，是人的ζωή［生命］，是人的此是自身。行动自身包含着考虑，包含着行动者自身要变得透彻。透彻不是不谋求任何好处地（interesselos）注124地打量行动可能看起来会如何的那种考察方法。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也位于主题中；它自身也出现在它要加以揭开的是者身上。正因为如此，对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主题的是者的分析之困难首先就被给出了，并且无法轻易地以正确的方式一举想起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现象。——下面这点将会显现：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是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νοεῖν［看］，是对ἀρχή［本源］的真正揭开。然而，既然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主题是πρᾶξις［实践］，一种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并且与此相应ἀρχαί［诸本源］也是能够是别的样子的那种东西，那么，相关于这种是者的行为，同相关于在σοφία［智慧］中的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的那种行为相比，就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这两者，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是νοῦς［智性直观］，那么，这两者都会被亚里士多德认作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的品质］。既然这两者被赋予同等的地位，那么，其中一个在何种程度上比另一个具有某种优先性这一问题就会愈发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下面这点已经澄清了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性质，那就是：我们懂得理解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ἕξις πραϰτιϰή［实践性的品质］。它加以揭开的东西，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对行动的考虑而被谈及。揭开着地对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的占有之实施方法是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即环视性地去-同-自己-打商量（das umsichtige Mit-sich-zu-Rate-Gehen）。这种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因而是一种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一种详细讨论。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实施方法是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那么，基于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的结构，下面这点就必定会变得可见：φρόνησις［明智］如何把握作为它的主题的是者之ἀρχαί［诸本源］，如何把握人的ζωή［生命］之ἀρχαί［诸本源］。亚里士多德通过下面这些追问进行了思考。1.他问：什么是正确的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看起来是怎样的？δεῖ δὲ λαβεῖν ϰαὶ περὶ εὐβουλίας τί ἐστιν.［关于深思熟虑，应当把握它是什么。］（《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0章，1142a32以下）在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的结构那儿，即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实施方法那儿，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性质首次变得可见，并且这甚至和恰恰是着眼于对ἀρχή［本源］的揭开而实现的。2.原则性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φρόνησις［明智］如σοφία［智慧］一样对ἀρχή［本源］进行揭开，即具有νοῦς［智性直观］的性质，那么，它对于νοῦς［智性直观］本身来说处于何种情形？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νοῦς［智性直观］。在我看来，基于σοφία［智慧］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而来的对νοῦς［智性直观］的理解，是取得对νοῦς［智性直观］这种困难现象的一种暂时性洞察的唯一道路。


  §22. 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实施方法（《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0章）


  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实施方法是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而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自身是一种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一种详细讨论。就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ἕξ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这方面来说。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揭开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而进行，即在言说、在对某种东西的详细讨论中进行。在此要注意：在这儿所要加以追问的λόγος［逻各斯］，必须被把握为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被把握为λέγειν τι ϰατά τινος［根据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只要某一是者在意向中被谈及，以便在该谈及中揭开它，那么，在此就已经有着一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只要我根据某种东西谈及某种东西，该谈及就已经分开了那被谈及的是者。所有作为某一λόγος［逻各斯］之主题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都是一种διαιρετόν［可分开的东西］。反之，只要是者在其最切近的照面方式中首先仅仅ϰαϑόλου［普遍地］、整体地被给出，那它就是一种συγϰεχυμένον［混杂在一起的东西］、一种“浇铸在一起的东西”注125。谈及意味着：分环表达那被谈及的东西。只有基于这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才会出现λόγος［逻各斯］所特有的σύνϑεσις［结合］。λόγος［逻各斯］是分开-结合的（dihairetisch-synthetisch）。于是，另一方面，如果φρόνησις［明智］应是一种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的品质］，那它就必定会把握作为其主题的是者之ἀρχή［本源］。然而，一种ἀρχή［本源］，尤其如果它是一种最后的、最终的ἀρχή［本源］，那它自身就不再是能够将之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的东西。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是一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那么，对一种ἀρχή［本源］的恰当谈及就不可能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来进行。一种ἀρχή［本源］只能在其自身地被把握，而不是作为某种另外的东西被把握。ἀρχή［本源］是一种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东西］，是一种其是抵制被分解的东西。因此，φρόνησις［明智］包含着对ἀρχή［本源］作为本源进行一种直接把握的可能性，即包含着一种超越λόγος［逻各斯］的揭开方法。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一种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的品质］，那它就必定高于单纯的λόγος［逻各斯］。这刚好同我们将σοφία［智慧］留于其上的那个位置相应。σοφία［智慧］关乎作为本源的ἀρχαί［本源］；因此，在它那儿活泼泼地有着如纯粹的νοεῖν［看］这样的东西。因为ἀρχή［本源］——它是一种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东西］，不是在λέγειν［说］中而是在νοεῖν［看］中被揭开注125a。问题生起为：是否如σοφία［智慧］是νοῦ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智性直观和知识］一样，类似地，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也存在着下面这一可能性，即它对ἀρχή［本源］的揭开和保持既超出了λέγειν［说］和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又与之相联系；即是否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也有着如一种纯粹νοεῖν［看］、纯粹知觉这样的东西。


  a） 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之结构


  α） 对行动的结构分析。行动的构建要素。行动的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εὐπραξία［好的实践］和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


  我们的考察始于再现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被揭开的那种是者。我们不能说：只要我们在“主题”之下理解是者，那么，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主题的是者，就是理论思考的对象。既然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明智并不查看它所揭开的东西，故它并不真正地具有任何主题。φρόνησις［明智］所揭开的是者，是πρᾶξις［实践］。其中有着人的此是。因为人的此是被规定为πραϰτιϰή［实践性的］，或者——为了让规定变得完整——人的ζωή［生命］被规定为ζωὴ πραϰτιϰὴ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实践性的生命］（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7章，1098a3以下）。


  如果涉及的是某一确定的行动，那么，问题首先生起为：它与之相关（wovon）而是行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每一行动都在同某一确定的何所关（ein bestimmtes Wovon）的关联中是行动。既然ζωὴ πραϰτιϰή［实践性的生命］总是活动在某一确定的环境（Umwelt）中，故这种行动就是在各种确定的形势（Umstände）下被实施出来的。这些形势刻画着此是总是处身其中的场所（Lage）。因此，行动自身被不同的要素所标画注126：


  1.它与之相关而是行动的那个东西（ὃ［何所关］）。


  2.为了进行行动，那作为手段和方法必须加以顾及并且必须已经给提供出来了的东西（δι' οὗ［何所由］）。——例如，为了用一件礼物使另一个人高兴，相应的各种对象就必须随时可供支配。


  3.有关的各种对象必须以某种方式被使用了（πώς［如何］）；它们必须处在一种确定的使用之可能性中，从而我能够在朝向我在行动中所意欲的东西的定位中自由地支配它们。


  4.每一行动都在某一确定的时间上实施出来（ὅτε［时机］）。最后，


  5.只要此是被规定为共同一起是，那么，每一行动都是面对某个或另外某些确定的人而实施出来的。


  因此，此是作为各自的、现在正行动着的是者，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它的场所所规定。这种场所向来每每是一种不同的场所。各种形势、各种情况、各种时间、各种人物都在变化。行动自身的意义，即我每次正好所意欲的东西，也在变化。


  行动着的此是的这种整个联系应在其各自完整的场所中被φρόνησις［明智］所揭开。此是作为现在正行动着的是者，把它在其完整的场所中——它要在其中进行行动并且在其中向来每每是不同的——即在其当时各自的情况（Jeweiligkeit）中加以揭开，这正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业绩。但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如对场所和行动进行一种观察那样的东西，它决不是在一种“不谋求任何好处的”查明（interesselose Feststellung）之意义上的库存盘点（Bestandsaufnahme），决不是对我处身其中的处境的一种研究。甚至好处（Interesse）这种要素也没有切中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意义。相反，详细讨论自身始终属于完整的行动。从ἀρχή［本源］开始，从我所意欲的东西、从我对之做出决断的东西，直至那已经完成了的行动自身，φρόνησις［明智］都始终属于行动。在行动的每一步骤中，φρόνησις［明智］都是构建性的。从而这意味着：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行动必须从其ἀρχή［本源］直至其τέλος［终点］都要变得透彻。因为行动是一种每次都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相应地，φρόνησις［明智］始终与之一起在此，从而它始终与之一起构成了πρᾶξις［实践］本身。


  行动的ἀρχή［本源］是οὗ ἕνεϰα［为何］、为何之故；这种οὗ ἕνεϰα［为何］在行动的开始那儿是προαιρετόν［应当选择的东西］，即在选择中我所预期的东西。我现在应把这样这样的事情如此如此地施加在那样那样的人身上。在这种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中被预期的无非就是行动本身。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与之相关的ἀρχή［本源］是行动本身。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所思考的τέλος［终点］是行动本身，即已经行动了的行动。我们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具有同τέχνη［技艺］的一种类比关系——只要τεχνίτης［技师］在某种方式上预期了房子的εἶδος［形式］。但在τέχνη［技艺］那儿，τέλος［终点］不是建筑师自身；它对于建筑师自身来说，即对于作为建筑师的建筑师来说，是παρά［在旁边的］；建筑师作为建筑师，他恰恰不占有τέλος［终点］。τέλος［终点］作为ἔργον［作品］，落在τέχνη［技艺］之外。反之，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被预期的是行动本身；行动的τέλος［终点］无非就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作为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所属于的行动本身。从ἀρχή［本源］到τέλος［终点］的整个联系无非就是行动本身之完整的是。行动的这种完整的是应被φρόνησις［明智］所揭开。


  如果我们现在从其一开始就盯住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结构，那么联系就是这样的：行动作为我对之做出决断的东西，的确被预期了；但是，在预期中，在ἀρχή［本源］中，各种形势以及那属于行动之实施的东西，并未突出地被给予。相反，处境恰恰应根据恒常地着眼于我已经对之做出决断的东西而变得透彻。从προαιρετόν［应当选择的东西］来看，行动的具体场所还是一种ζητούμενον［正被寻找的东西］，它是遮蔽着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3章中把ζητούμενον［正被寻找的东西］标画为一种λανϑάνον［遮蔽着的东西］（1041a32）；那被寻找的东西还是遮蔽着的。因此，事情涉及：从着眼于行动的ἀρχή［本源］出发，揭开行动那首先还隐藏着的具体场所，并由此让行动本身变得透彻。对被隐藏者的这种揭开，在让行动本身变得透彻这种意义上就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事情。


  但是，现在行动的τέλος［终点］是行动本身，严格讲，是εὐπραξία［行得好］。问题不在于：毕竟某事会发生，而在于：行动以正确的方式发生，从而它在它能够所是的东西中抵达其终点。于是，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始终构建性地属于πρᾶξις［实践］，那么，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也就必定在其实施中具有εὖ［好］这种性质。如何进行考虑，即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被行动自身之性质所规定。这种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即详细讨论着地详细考虑（das durchsprechende Durchüberlegen）——它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由之揭开行动之场所的门径，也被称作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这种βουλεύεσϑα［考虑］就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实施方法。因此，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具有εὖ［好］这种性质；只要πρᾶξις［实践］之τέλος［终点］是εὐπραξία［行得好］，那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就必定被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所刻画。作为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φρόνησις［明智］真正地是它所是的。因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结构问题就集中在下面这一问题之上，那就是：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对行动正确的详细考虑——从其ἀρχή［本源］到τέλος［终点］、到最后采取行动——是什么。


  β） 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作为真正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的正确性（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决心（βουλή［决心］）。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作为συλλογίζεσϑαι［合计］。ὀρϑὸς λόγος［正确的逻各斯］


  这种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不是在一种单纯描述的意义上打量某种出现的东西，而是打量那正被寻找的、尚未当下化的、还必定要加以揭开的东西。τὸ γὰρ βουλεύεσϑαι ζητεῖν τι ἐστίν.［因为考虑是一种寻找］（《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0章，1142a31以下）。必须一开始就牢记ζητεῖν［寻找］之性质：ζητεῖν［寻找］并不表现为盲目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具有定位的在途中是：1.从何处，从ἀρχή［本源］；2.往何处，往τέλος［终点］。这两者仅仅是同一东西的、即πρᾶξις［实践］自身的两种不同的规定。在对ἀρχή［本源］的恒常观望中，对场所的详细讨论着的详细考虑是一种向着τέλος［终点］的走去。τέλος［终点］是行动本身，是作为已经行动了的、实施出来了的行动的行动。由此就会得出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具有一种方向；它在其自身就是被定向了的，并且是这样：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从一开始就朝向那被预期的东西，朝向行动。方向这种结构要素属于作为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的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于是，只要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以正确的方式——对准了εὖ［好］，那么，εὖ［好］就属于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自身之实施。以正确的方式——εὖ［好］——对准了地是（Gerichtetsein），是行动的正确性、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把被行动之ἀρχή［本源］和τέλος［终点］所先行规定的方向坚持到底：δῆλον ὅτι ὀρϑότης τις ἡ εὐβουλία ἐστίν.［显然深思熟虑是一种正确。］（1142b8以下）在具体行动中被拟定出来的正确，是ὀρϑότης βουλῆς［决心之正确］。βουλή［决心］是决心（Entschluß），是下了决心地是（Entschlossensein）。ἀλλ' ὀρϑότης τίς ἐστιν ἡ εὐβουλία βουλῆς［但深思熟虑是一种决心之正确。］（1142b16）对具体场所的拟定，以能够占有作为行动之透彻的正确的决心为目标。只要决心事实上被占有了和实施出来了，也即是说只要我下了决心了，那么，行动就在其最终的可能性中在此是。对整个处境的有所定向地揭开，结束在真正的对……的决心（Entschlossenheit zu…）中，结束在采取行动自身中。


  这种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详细考虑，以下面这种方式被实施为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那就是：在此一种同言说的联系是活泼泼的，一种一起-说（Zusammen-sprechen），συλλογίζεσϑαι［合计］、συλλογισμός［筹谋］被外在地称作“推论（Schluß）”注127。任何一种证明过程都会具有某种结论、συμπέρασμα［结论］。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的结论就是行动本身；它不是某一命题、某一认识，而是对行动者作为行动者的启动。由此就显示出：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如何也包含着ἔργον［作品］，并且就它那方面来说，它如何属于行动者之是。根据这一基本结构，现在就可以理解，那恒常地对解释构成了种种困难的东西：对ὀρϑὸς λόγος［正确的逻各斯］的言谈注127a。关于这一概念有着一个十足的胡说八道之历史。根据我已经说的，诸位立马就会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λόγος［逻各斯］是详细讨论（Durchsprechen），不是理性（Vernunft）。ὀρϑός［正确的］无非就是ὀρϑότης βουλῆς［决心之正确］，即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对准了地是这一独特类型中有其结构的那种正确。这种对准了地是，有赖于下面这点：在πρᾶξις［实践］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也属于行动；λόγος［逻各斯］ὁμολόγως τῇ ὀρέξει［同欲望说同样的话］注127b。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在其自身就是διανοητιϰή［带有仔细看的］注127c，也即是说，διάνοια［仔细看］在其自身就是προαιρετιϰή［带有选择的］。διανοητιϰὴ προαίρεσις［带有仔细看的选择］和προαιρετιϰὴ διάνοια我首先仅仅为诸位标画出了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实施方法的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的一般结构。现在必须更加仔细地探寻这［带有选择的仔细看］ 注128标画着同一现象，即标画着在自己那儿就对自身是透彻的行动。


  种结构，以及亚里士多德纯粹现象学地努力靠近它的那种方法。亚里士多德如此突出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的结构，以至于他在与其他可能的揭开方式的区分中使得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变得可见；这是他惯常喜欢选取的一种方法。


  b） 对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其他方式的区分。知识（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精准（εὐστοχία［敏锐］），果断（ἀγχίνοια［机敏］），看法（δόξα［意见］）


  那么，什么是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它或许首先是如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一样的东西？它具有知识之性质？ἐπιστήμη μὲν δὴ οὐϰ ἔστιν （οὐ γὰρ ζητοῦσι περὶ ᾧν ἴσασιν, ἡ δ' εὐβουλία βουλή τις, ὁ δὲ βουλευόμενος ζητεῖ ϰαὶ λογίζεται） ［它不是知识（因为人们不会寻找他们已经知道了的东西，而深思熟虑是一种决心，那进行考虑的人在寻找和盘算。）］（1142a34以下）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不可能是一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因为下面这点属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我知识。在知识中，我已经将某一确定的是者揭开在此。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ζητεῖν［寻找］已经结束。在知识中，有的不是寻找，而是一种已经找到。因此，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不能被阐释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


  其次，问题是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是否能够是如εὐστοχία［敏锐］注129、精准（Treffsicherheit）一样的东西，即是否是在一种许多人都具有的一种素质意义上的能够正确考虑，也即是说，当涉及行动时，他们本能地（instinktmäßig）切中各种决定性的形势和正确的时刻：本能之可靠性（Sicherheit des Instinkt）。ἀλλὰ μὴν οὐδ' εὐστοχία· ἄνευ τε γὰρ λόγου ϰαὶ ταχύ τι ἡ εὐστοχία, βουλεύονται δὲ πολὺν χρόνον, ϰαὶ φασὶ πράττειν μὲν δεῖν ταχὺ τὰ βουλευϑέντα, βουλεύεσϑαι δὲ βραδέως.［但它也不是敏锐。因为敏锐是一种不依赖逻各斯和迅速的东西，而人们进行考虑则需要许多时间，并且他们说：要迅速地做那些被考虑好了的东西，但考虑要慢慢进行。］（1142b2以下）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不可能是εὐστοχία［敏锐］。因为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包含着λόγος［逻各斯］，即包含着实际的详细讨论。在本能之可靠性（Instinktsicherheit）中，我径直行动，无需真正的详细讨论。此外，在εὐστοχία［敏锐］中，行动被ταχύ［迅速］所刻画；它一击即中。反之，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则需要πολὺν χρόνον［许多时间］。在这儿没有匆匆忙忙的行动，有的是需要有时间的正确考虑。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关乎的是好好地、需要时间地考虑以及下决心去行动，但不是下面这种考虑：指望将来（sich auf die Zukunft verlassen）。只要εὐστοχία［敏锐］缺乏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要素和πολὺν χρόνον［许多时间］这一要素，那它就不能被算作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


  第三种现象是ἀγχίνοια［机敏］（1142b6），一种νοεῖν［看］，ἀγχί［接近］、在某物近旁，我们可以将之翻译为“果断（Geistesgegenwart）”，即能够迅速地综观场所。ἔστι δὲ εὐστοχία τις ἡ ἀγχίνοια［机敏是一种敏锐］（1142b6）。ἀγχίνοια［机敏］同εὐστοχία［敏锐］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诚然，ἀγχίνοια［机敏］更为表达刹那间的东西，更为表达一下子-就-综观住-场所（das Mit-einem-Schlage-die-Lage-Übersehen）；而本能之可靠性则更为在于：在一步步地跟随中可靠地走在前面。因而ἀγχίνοια［机敏］不可能是对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的阐释。


  与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相区分的第四种现象，是δόξα［意见］；并且，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δόξα［意见］、基于某种-看法-而是（das Einer-Ansicht-Sein）注130，事实上在其结构中具有某种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关于某种东西的一种看法是被定向了的。在我所具有的看法中，我认为某种东西是如此这样的。根据其意义，在看法中有着如其显现给正确的探索和观察那样的对是者的定位。只要δόξα［意见］具有某种ὀρϑότη［正确性］，人们就可能认为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乃是一种δοξάζειν［认为］。然而这是不可能的。οὐδὲ δὴ δόξα ἡ εὐβουλία οὐδεμία. ［…］ δόξης δ' ὀρϑότης ἀλήϑεια.［深思熟虑决不是意见。……而意见的正确性就是真。］（1142b6以下）“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不可能是一种δόξα［意见］。因为δόξα［意见］的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对准的是ἀλήϑεια［真］”，而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对准的是βουλή［决心］，即对准的是对……下了决心地是（Entschlossensein-zu）。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既不对准真，也不对准假，而是原初地和唯一地对准对……下了决心地是。此外，δόξα［意见］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构建起来，以至于不管它是否具有某种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但它都不是一种ζητεῖν［寻找］。ϰαὶ γὰρ ἡ δόξα οὐ ζήτησις ἀλλὰ φάσις τις ἤδη, ὁ δὲ βουλευόμενος, ἐάν τε εὖ ἐάν τε ϰαὶ ϰαϰῶς βουλεύηται, ζητεῖ τι ϰαὶ λογίζεται.［意见已经不是一种寻找，而是一种断定；而那正在进行考虑的人，无论他考虑得好还是坏，他都在寻找和盘算某种东西。］（1142b13以下）δόξα［意见］不是一种寻找，相反，人们具有看法。在有-看法（Ansicht-Haben）中，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φάσις［说］：我是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不寻找。最后，δόξα［意见］的确关乎那能够是别的情形的东西，关乎συγϰείμενο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并且是就这方面而言的：正如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一样，它是一种λέγειν［说］，是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谈及，是一种διανοεῖν［看穿］、一种分开。因为δόξα［意见］是这样一种进行分开的λόγος［逻各斯］，故它似乎能够是真的或假的。然而，实际上它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相反，它向着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定向了。同样，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也能够是这样或那样：它能够是ϰαϰῶς［坏的］，也能够是εὖ［好的］，它能够没打中、ἁμαρτάνειν［不中的］，或者中的。然而，本质性的东西在于：它所要向之定向的，的确不是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相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βουλή［决心］，即对……下了决心地是。这种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也不是一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正确性。因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根本不具有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就像它也不具有ἁμαρτία［过错］注131一样。它毋宁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ἕξις［品质］；它并不是仅仅处在朝向……的途中。


  通过这一区分，亚里士多德同时使得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这一现象变得可见。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与之相区分的这四种不同的可能性，并不是先天地想出来的，相反，它们乃是在对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这一现象的详细考察中源于各种现象自身之间的亲缘性。然而，在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中的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自身是什么，依然还未澄清。


  c） 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毫无例外地对准ἀγαϑόν［善］而是


  ἐπεὶ δ' ἡ ὀρϑότης πλεοναχῶς, δῆλον ὅτι οὐ πᾶσα.［既然正确性具有多重含义，显然并非所有的正确性都是深思熟虑之正确性。］（1142b17以下）关于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不是每一种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都关乎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因此，任务就生成为要准确地规定在何种意义上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是一种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亚里士多德根据其不同的要素在与不同观点的区分中来刻画它。ὁ γὰρ ἀϰρατὴς ϰαὶ ὁ φαῦλος οὗ προτίϑεται τυχεῖν ἐϰ τοῦ λογισμοῦ τεύξεται, ὥστε ὀρϑῶς ἔσται βεβουλευμένος, ϰαϰὸν δὲ μέγα εἰληφώς.［因为任性者和愚昧者也会取得他通过盘算而设立的目标，以至于他一方面是进行了正确考虑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在做巨大坏事的人。］（1142b18以下）一个受激情所驱使和带有恶的倾向的人也能够对某种ϰαϰόν［恶］下决心。于是，行动的ἀρχή［本源］，即在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中所预期的目标，诚然就是一种ϰαϰόν［恶］，从而它对于整个行动来说就是错误的。然而，下面这点却是可能的，那就是：在对这种ϰαϰόν［恶］的坚持中，对具体场所的详细讨论却可能是一种εὖ λογίζεσϑαι［好好地盘算］，并且同那被置于决心中的ϰαϰόν［恶］丝丝入扣。于是，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的确是ὀρϑῶς［正确的］，它完全满足ὀρϑότης βουλῆ［决心之正确性］。然而，τέλος［目的］、这样一种考虑之终点，即行动自身，却是一种ϰαϰόν［恶］；即使就其形式上的实施方法来说在φρόνιμος［明智］自身那儿没有什么是好指责的，但它依然是一种ϰαϰόν［恶］。但是，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恰恰应参与构成行动之ἀγαϑόν［善］。因此，其τέλος［目的］是ϰαϰόν［恶］的那种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不能被视作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


  反之也存在着下面这一可能性：τέλος［目的］的确是一种真正的ἀγαϑόν［善］，然而考虑是不恰当的，συλλογισμός［筹谋］是ψευδής［假的］，是一种我于其中被欺骗的筹谋。ἀλλ' ἔστι ϰαὶ τούτου ψευδεῖ συλλογισμῷ τυχεῖν, ϰαὶ ὃ μὲν δεῖ ποιῆσαι τυχεῖν, δι' οὗ δ' οὕ, ἀλλὰ ψευδῆ τὸν μέσον ὅρον εἶναι· ὥστε οὐδ' αὕτη πω εὐβουλία, ϰαϑ' ἣν οὗ δεῖ μὲν τυγχάνει, οὐ μέντοι δι' οὗ ἔδει.［但是，也可能通过假的筹谋而取得善的目的，即碰巧达成了应达成的目的，但不是通过正确的中介，而是通过假的中介。因此，那碰巧做了应做的，但却不是通过应有的中介而来的，也不是深思熟虑。］（1142b22以下）因此也可能是：συλλογισμός［筹谋］或μέσος ὅρος［中介］是ψευδής［假的］，它歪曲了各种形势、手段和方法，它没有如它们应与προαιρετόν［应当选择的东西］相关联那样把它们提供给我。因此，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包含着：它不仅要把τέλος［目的］确定为ἀγαϑόν［善］，而且它在其每一步骤中也得是ἀγαϑόν［善］。在每一步骤中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都必须如下面这样被定向：它盯住ἀγαϑόν［善］，并且谈论与之相关的所有形势和机缘。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只能被考虑为ἀγαϑοῦ τευϰτιϰή［能够获得善的那种正确性］。ἡ γὰρ τοιαύτη ὀρϑότης βουλῆς εὐβουλία, ἡ ἀγαϑοῦ τευϰτιϰή.［因为决心的那种正确性，就是深思熟虑，即是能够获得善的那种正确性。］（1142b21以下）——甚至时间作为时间，无论一个人考虑得长还是考虑得短，都不是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的独特性质；尤其要紧的是：行动的时间自身就是一种ἀγαϑόν［善］。——只要ὀρϑότης 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之正确性］在其每一步骤上都是ἀγαϑοῦ τευϰτιϰή［能够获得善的那种正确性］，那么，它就是ὀρϑότης ἡ ϰατὰ τὸ ὠφέλιμον, ϰαὶ οὗ δεῖ ϰαὶ ὣς ϰαὶ ὅτε.［在有益意义上的正确性，即体现着应有的目的、手段和时间的正确性。］（1142b27以下）它是着眼于考虑到关于προαιρετὸν ἀγαϑόν［应当选择的善］之实施的那种正确性，这进一步被规定为：1.οὗ δεῖ［目的］，2.ὣς［手段］，3.ὅτε［时机］，即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如何应用以及什么时候。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具有ἀγαϑόν［善］这种性质。——ἔτι ἔστι ϰαὶ ἁπλῶς εὖ βεβουλεῦσϑαι ϰαὶ πρός τι τέλος. ἣ μὲν δὴ ἁπλῶς ἡ πρὸς τὸ τέλος τὸ ἁπλῶς ϰατορϑοῦσα, τὶς δὲ ἡ πρός τι τέλος.［此外，有的是在总体上进行了深思熟虑，有的则是就某一目的进行了深思熟虑。树立其了总体目的的，就是在总体上进行了深思熟虑；树立其了某一目的的，就是就某一目的进行了深思熟虑。］（1142b28以下）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自身能够这样被实施出来：要么作为一种直接关乎ἀγαϑόν［善］的详细讨论，要么作为一种πρὸς τὶ τέλος［关乎某一目的］的、关乎某一特定τέλος［目的］的详细讨论，因而关乎自身复又是πρός τι［关乎某种东西］、即关乎某一另外东西的τέλος［目的］。


  最后，亚里士多德这样规定了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εἰ δὴ τῶν φρονίμων τὸ εὖ βεβουλεῦσϑαι, ἡ εὐβουλία εἴη ἂν ὀρϑότης ἡ ϰατὰ τὸ συμφέρον πρὸς τὸ τέλος, οὗ ἡ φρόνησις ἀληϑὴς ὑπόληψις ἐστίν.［如果深思熟虑属于那些明智者，那么，深思熟虑就是在有助于目的这一意义上的正确性，而明智则是对目的的真正把握。］（1142b31以下）“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是关乎有助于目的的那种东西的正确性”，即关乎有助于把一种行动正确地-带往-目的（das Rechte-zu-Ende-Bringen）的那种东西的正确性。τέλος［目的］自身就它那方来说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被预先把握。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ὑπόληψις ἀληϑὴς τοῦ τέλους［对目的的真正把握］。——ὑπόληψίς［把握］属于ὑπολαμβάνειν［接纳］，即属于先行接受（vorwegnehmen）。ὑπό［在下面］在一些基本概念中经常被使用，例如：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在拉丁语中被翻译为sub-stantia［在下面-站］、ὑπομένον［持存着的］、ὑπάρχον［存在着的］。它们都是一些意味着某种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在此的表达：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基座（Unterlage）；ὑπομένον［持存着的］、从一开始就已经留在此处的东西；ὑπάρχον［存在着的］、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在此从而进行统治的东西。ὑπάρειν［存在］用在ἀρχή［本源］之是身上。——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ὑπόληψίς ἀληϑὴς τέλους［对目的的真正把握］，“它从一开始就握住了τέλος［目的］”，从而τέλος［目的］是ὑπό［在下面的］，它先于所有的东西已经在此。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只要它是ὀρϑότης ἡ ϰατὰ τὸ συμφέρον πρὸς τὸ τέλος［在有助于目的这一意义上的正确性］，那它无非就是具体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实施方式。


  然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只要它是πρᾶξις［实践］的一个构建性的要素，那它就明确地关乎那也能够是别的情形的是者。作为某一行为的所有可能的对象，都属于那具有当时各自的情况（Jeweiligkeit）这一性质的是者，尤其是在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的意义上。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最终是某一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我们必须更加准确地理解：φρόνησις［明智］必定熟悉ἔσχατα［各种最后的东西］，这意指的是什么。这将显现出：ἔσχατα［各种最后的东西］是νοῦς［智性直观］的事情。


  §23. 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νοῦς［智性直观］注132（《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2章）


  a） 在σοφία［智慧］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ῦς［智性直观］的双重方向。σοφία［智慧］：νοῦς［智性直观］→πρῶτα［各种最初的东西］；φρόνησις［明智］：νοῦς［智性直观］→ἔσχατα［各种最后的东西］。实践性的推论。实践性的νοῦς［智性直观］作为αἴσϑησις［感觉］


  ἔστιν δὲ τῶν ϰαϑ' ἕϰαστα ϰαὶ τῶν ἐσχάτων ἅπαντα τὰ πραϰτά· ϰαὶ γὰρ τὸν φρόνιμον δεῖ γινώσϰειν αὐτά.［所有被实践的东西都是属于各个个体和关乎最后事物的东西。明智者理当认识它们。］（《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2章，1143a32以下）ἔσχατον［最后的］在字面上意味着：最终的界限，在这儿则更加确切地指：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的最终界限，即详细讨论最后于那儿结束的东西、它在某种程度上停留于那儿的东西。在《形而上学》第七卷中，于最宽泛意义上对ποίησις［创制］的规定那儿——该规定也包含πρᾶξις［实践］，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关于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的一个简要说明，我们立马就能将之套用到πρᾶξις［实践］上。他在那儿描述了τέχνη［技艺］中的考虑，即ἰατρός［医生］的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γίγνεται δὴ τὸ ὑγιὲς νοήσαντος οὕτως· ἐπειδὴ τοδὶ ὑγίεια, ἀνάγϰη, εἰ ὑγιὲς ἔσται, τοδὶ ὑπάρξαι, οἷον ὁμαλότητα, εἰ δὲ τοῦτο, ϑερμότητα· ϰαὶ οὕτως ἀεὶ νοεῖ, ἕως ἂν ἀγάγῃ εἰς τοῦτο ὃ αὐτὸς δύναται ἔσχατον ποιεῖν. εἶτα ἤδη ἡ ἀπὸ τούτου ϰίνησις ποίησις ϰαλεῖται, ἡ ἐπὶ τὸ ὑγιαίνειν.［当进行下面这样的看时，健康的东西就产生了出来：既然健康是这样那样的东西，那么，如果要有健康的东西，那就必须存在这样那样的东西，例如，如果要脉搏平稳，那就得体温正常。人们总是这样进行看，一直看到他所能够产生出来的最后的东西。然后由之出发的运动，即前往那引起健康行为的运动，被称作创制。］（《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1032b6以下）“既然人或某一器官的健康状态是这样那样的东西，那么，如果人或器官要变得健康，这样那样的东西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是现成的；如果这样那样的东西必须是现成的，那就必定会有另外这样那样的东西，等等。他总是这样继续进行考虑，直到他把考虑和他自己本身引向他自身能够将之作为最终的东西去做的东西，即引向他于其上能够进行医疗干预的东西。”注133 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是在具体是者那儿的一种是之要素，在它那儿医生的医治得以开始，反之，考虑和详细讨论则停止下来。然后，进一步的处理方法将仅仅是ποίησις［创制］、即医治本身。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是考虑的最终界限，从而是对行动由之开始的实情的再现。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甚至将πραϰτά［各种被实践的东西］称作ἔσχατα［各种最后的东西］。问题就出现了：这些ἔσχατα［最后的东西］自身如何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考虑中得到把握？在多大程度上在作为一种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有着对是者的一种超越了λόγος［逻各斯］的把握？在多大程度上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有着νοῦς［智性直观］，即有着一种νοεῖν［看］？亚里士多德在同σοφία［智慧］的比较中突显了该现象。ϰαὶ ὁ νοῦς τῶν ἐσχάτων ἐπ' ἀμφότερα· ϰαὶ γὰρ τῶν πρώτων ὅρων ϰαὶ τῶν ἐσχάτων νοῦς ἐστὶ ϰαὶ οὐ λόγος.［智性直观在两个方面属于各种最后的东西。因为关乎各种最初规定和各种最后的东西的，是智性直观而不是逻各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2章，1143a35以下）对ἔσχατα［各种最后的东西］的径直意指在两个方面是可能的；νοῦς［智性直观］能够在双重方向上把握某一最终的东西；νοῦς［智性直观］既关乎πρῶτοι ὅροι［各种最初的规定］，即关乎各种最初的界定、关乎各种绝对的ἀρχαί［本源］、关乎那始终是的是者之最后的各种元素，也关乎在各个单个的这个—在此（Dies-da）之意义上的最终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不再有某种谈论，而是仅仅有着一种νοεῖν［看］。


  于是，亚里士多德更加仔细地规定了这两种可能性：ϰαὶ ὁ μὲν ϰατὰ τὰς ἀποδείξεις τῶν ἀϰινήτων ὅρων ϰαὶ πρώτων, ὁ δ' ἐν ταῖς πραϰτιϰαῖς τοῦ ἐσχάτου ϰαὶ ἐνδεχομένου ϰαὶ τῆς ἑτέρας προτάσεως.［就各种证明而言，智性直观关乎的是各种不动的、最初的规定；在各种实践性的证明那儿，它关乎的是最后的东西、可变的东西和其他前提。］（1143b1以下）在第一种可能性那儿是这样的：νοεῖν［看］涉及的是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的最终的出发点，即对各种ἀϰίνητα［不动的东西］、对不位于运动中的是者的理论证明之最终的出发点。因此，这无非意味着作为σοφία［智慧］之对象的各种ἀρχαί［本源］。另一种可能性乃是这种νοεῖν［看］的反方向。就文本来说，为了补充ἀποδείξεσιν［各种证明］，流传下来的是ἐν ταῖς πραϰτιϰαῖς［在各种实践性的证明那儿］。但维克多（Victorius）则写作ἐν τοῖς πραϰτιϰοῖς［在各种实践性的逻各斯那儿］，以便补充λόγοις［在各种逻各斯中］注134。在这些πραϰτιϰοὶ λόγοι［实践性的逻各斯］内，也有着一种νοεῖν［看］。在那儿νοεῖν［看］关乎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是那在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中被称作πρῶτον［最初的东西］的东西的反对概念。与ἀϰίνητον［不动的东西］、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相对应的是ἐνδεχόμενον［可变的东西］。位于νοεῖν［看］中的径直把握，在这儿关乎某种每次都总是某一别的情形的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还涉及“另外的前提”，ἑτέρα πρότασις［另外的前提］（参见1143b3）。前提、πρότασις［前提］，在这儿被宽泛地把握为预先设定的、处在结论前面的东西。这些προτάσεις［前提］不仅仅出现在对各种ἐπιστῆμαι［知识］的ἀποδείξεις［证明］中。例如，在公共修辞学中，各种προτάσεις［前提］就是各种ἔνδοξα［权威意见］、即各种处在威望中的意见。要牢记：在我们的联系中，无论是在各种ἐπιστῆμαι［知识］意义上的证明，还是在环视性的详细讨论意义上的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都具有συλλογισμός［推论］之结构。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在结构上被置于συλλογισμός［推论］中。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以某一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开始：为了这、为了某一ἀγαϑόν［善］——不管它会是何种——，这样的东西应被做，——此乃前提1。然而，各种形势和场所是如此这般的，——此乃前提2。因此，我要如此这般地行动，——此乃结论。在前提1中所关涉的是把握οὗ ἕνεϰα［为何］——它是一种ἐνδεχόμενον［可变的东西］。在前提2中所关涉的则是发现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最终的东西——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就停留在它那儿。于是亚里士多德说：τούτων οὖν ἔχειν δεῖ αἴσϑησιν, αὕτη δ' ἐστὶ νοῦς.［对于这些东西必须具有感觉，它就是智性直观。］（1143b5）“现在要求我们对之要具有αἴσϑησις［感觉］、即径直的知觉（schlichtes Vernehmen）。”在对我要行动其间的场所的考虑中，我最终碰上了对各种确定的现成的实情、对各种确定的形势、对某一确定的时间的纯然把握。所有的考虑结束在一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这种径直感觉就是νοῦς［智性直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同一卷的第9章中，更加详细地给出了关于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之性质的消息。


  b） 实践性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αἴσϑησις［感觉］（《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第三卷第5章）。αἴσϑησις［感觉］作为对ἔσχατα［最后的东西］的把握。同几何中的ἀνάλυσις［分解］相比较。αἴσϑησις［感觉］的诸方式。几何性的和实践性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


  ὁ μὲν γὰρ νοῦς τῶν ὅρων, ᾧν οὐϰ ἔστι λόγος, ἣ δὲ τοῦ ἐσχάτου, οὗ οὐϰ ἔστιν ἐπιστήμη ἀλλ' αἴσϑησις, οὐχ' ἡ τῶν ἰδίων, ἀλλ' οἵᾳ αἰσϑανόμεϑα ὅτι τὸ ἐν τοῖς μαϑηματιϰοῖς ἔσχατον τρίγωνον· στήσεται γὰρ ϰἀϰεῖ.［智性直观关乎的是那些最初的规定，而这些最初的规定是逻各斯所不能把握的；对最后的东西的把握，不是知识而是感觉，它不是关乎各个特定东西的感觉，而是如我们感觉到在数学中的最后的东西是三角形那样。因为在那儿停住了脚步。］（《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1142a25以下）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各种实情如它们所显现的那样被纯粹地把握。这种把握是感觉、即αἴσϑησις［感觉］的事情。但这种感觉所关涉的不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感觉的各种特定对象，即关乎αἴσϑησις［感觉］的各种ἴδια［特定对象］。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二卷第6章中已经阐述了这些ἴδια αἰσϑητά［特定的可感物］是什么：λέγω δ' ἴδιον μὲν ὃ μὴ ἐνδέχεται ἑτέρᾳ αἰσϑήσει αἰσϑάνεσϑαι ϰαὶ περὶ ὃ μὴ ἐνδέχεται ἀπατηϑῆναι.［所谓特定的可感物，我指的是不能被其他感官所感觉，并且关于它，不可能受到欺骗。］（418a11以下）ἴδια αἰσϑητά［特定的可感物］是那些各自相应于看、听、嗅等等的对象；看的ἴδιον［特定对象］是颜色，听的ἴδιον［特定对象］是声音，等等；这些ἴδια［特定对象］对于相应的αἰσϑήσεις［感官］来说ἀεὶ ἀληϑῆ［总是真的］。亚里士多德把ϰοινὰ αἰσϑητά［共同的可感物］与这种ἴδια αἰσϑητά［特定的可感物］相区分。ϰοινὰ αἰσϑητά［共同的可感物］ ϰοινὰ πάσαις［对于所有感官是共同的］（418a19），感觉的这些对象——它们对于所有的αἰσϑήσεις［感官］来说是共同的，如σχῆμα［形状］、μέγεϑος［大小］，能够被不同的αἰσϑήσεις［感官］所感觉。


  φρόνησις［明智］现在所碰到的，以及对πρᾶξις［实践］所参与其中的那种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的径直把握，与下面这样一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无关，即与关乎各种τῶν ἰδίων［特定对象］的那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无关；而是与在语词最宽泛意义上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相关——如它在日常此是那儿通常被给出的那样。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我看见了诸实情之整体，街道之整体、房子之整体、树之整体、人之整体，并且是这样的：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依然具有径直确定之性质。关乎的是这样一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在它的帮助下我感觉到ὅτι τὸ ἐν τοῖς μαϑηματιϰοῖς ἔσχατον τρίγωνον［在数学中的最后的东西是三角形］（《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1142a28以下）；也即是关乎到这样一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例如，它在几何中扮演了一种基本角色，在那儿，它把握到了几何中的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即τρίγωνον［三角形］。在此要注意：在希腊的几何那儿，三角形是最后的、最基本的平面图形，它通过διαγράφειν［画图］、即通过画到底，从多角形那儿产生出来。多角形通过一种διαγράφειν［画图］被详细讨论，直到它被分解为纯粹的三角形，从而各种三角形都是一些διαιρεῖν［分解］停留其上的ἔσχατα［最后的东西］。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如它在几何那儿所出现的那样，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作为最源始的元素、自身不再能够被分解为更基本的形状的三角形。


  因此，正如在几何中一种αἰσϑάνεσϑαι［感觉］提供出了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同样如此。故在这儿下面这点是本质性的：在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某种东西径直显现。亚里士多德强调，在观察之走-到-尽头（Zu-Ende-Kommen）的这种类型那儿，考虑στήσεται［停止］、“停止了”；它在此不再继续往前走了。这儿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正如在几何中的那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一样——是下面这样一种站住：在它那儿唯一的和本质性的，是把自己置于某一事情的对面、让该事情径直照面。在这种νοεῖν［看］中，所关涉的是对事情本身的一种径直的再现，以便它纯粹地从它自己本身那儿说话，不再从我们这儿要求某种谈论、阐明。在这儿还可以说的是：φαίνεται［它显现］、事情如此显现。唯一存在的可能性是：观望并在观望中把握。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第5章（1112b11以下）中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种联系注135。在那儿他再次返回到几何中的实情，返回到διάγραμμα［几何图形］。在那儿亚里士多德从考虑开始：人们不会考虑τέλος［目的］，相反，τέλος［目的］是决心的对象。考虑之对象是συμφέρον πρὸς τὸ τέλος［有助于前往目的东西］，即为了把已经下了决心的东西正确地带—往—终点而加以考虑的东西。βουλευόμεϑα δ' οὐ περὶ τῶν τελῶν ἀλλὰ περὶ τῶν πρὸς τὰ τέλη. οὕτε γὰρ ἰατρὸς βουλεύεται εἰ ὑγιάσει, οὕτε ῥήτωρ εἰ πείσει, οὕτε πολιτιϰὸς εἰ εὐνομίαν ποιήσει, οὐδὲ τῶν λοιπῶν οὐδεὶς περὶ τοῦ τέλους.［考虑不关乎目的，而是关乎通往目的的那些东西。因为医生不考虑他是否应使人健康，演说家不考虑他是否应说服人，政治家不考虑他是否应建立良好的秩序，其余的人也不会就目的来进行考虑。］（1112b11以下）医生不考虑他是否应进行医治，相反，他的生存之意义本身就包含这点，作为医生他已经下了决心做这件事。同样，演说家也不考虑他是否应进行劝说，因为他的生存之意义包含这点。ἀλλὰ ϑέμενοι τέλος πῶς ϰαὶ διὰ τίνων ἔσται σϰοποῦσιν.［相反，当他们确立目的之后，他们考虑如何和通过什么东西来实现该目的。］（1112b15以下）因而τέλος［目的］是一种τέλος τεϑέν［被设定了的目的］、即被设定了和固定下来了的目的。在他们的考虑中，他们都不把目光放在这种东西之上；相反，他们把目光放在πῶς ϰαὶ διὰ τίνων［如何和通过什么东西］之上，即放在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手段-和-方法（das Wie und Durch-welche-Mittel-und-Wege）之上。他们每次都在其行动的具体场所中进行环视，ἕως ἂν ἔλϑωσιν ἐπὶ τὸ πρῶτον αἴτιον, ὃ ἐν τῇ εὑρέσει ἔσχατόν ἐστιν［直到他们抵达最初的原因，而它就是位于发现中的最后的东西］（1112b18以下），直到他们在详细的考察中遇上他们由之出发能够进行介入的最初的αἴτιον［原因］，而它就是在对整个实情的发现中考虑的最终的东西。ὁ γὰρ βουλευόμενος ἔοιϰε ζητεῖν ϰαὶ ἀναλύειν τὸν εἰρημένον τρόπον ὥσπερ διάγραμμα ［…］, ϰαὶ τὸ ἔσχατον ἐν τῇ ἀναλύσει πρῶτον εἶναι ἐν τῇ γενέσει.［因为那进行考虑的人似乎在用前面所说过的方式进行寻找和分解，就像是在分解几何图形一样。］（1112b20以下）ἀνάλυσις［分解］所抵达的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就是ποίησις［创制］、即真正的生成由之开始的最初的东西。《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在那儿没有谈论ποίησις［创制］，而是详细谈论了严格意义上的πρᾶξις［实践］注136。


  考虑于之停了下来的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是一种别具一格的东西。它不同于数学中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ἀλλ' αὕτη μᾶλλον αἴσϑησις ἢ φρόνησις, ἐϰείνης δὲ ἄλλο εἶδος.［它更接近感觉而不是明智，而明智乃另一种感觉。］（《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1142a29以下）与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相比，几何上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我在那儿看到了最后的图形要素即三角形，μᾶλλον αἴσϑησις［更是感觉］，更是纯粹的知觉、纯粹的把握。在几何中说到底仅仅在于纯粹观望着的确定。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αἴσϑησις［感觉］具有另外一种外观。因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根据其意义甚至在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也还是πραϰτιϰή［实践性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αἴσϑησις［感觉］，作为φρόνησις［明智］，关乎各种πραϰτά［要被实践的东西］。诚然，它是对各种实情的最后观望，但这种观望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并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一种环视性的观望（umsichtiges Hinsehen）。它被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所引导，因而向着τέλος［目的］、向着εὐπραξία［好的实践］被定向，以至于在它那儿被把握的各种对象具有συμφέρον［有益］这种性质。


  c） 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νοῦς［智性直观］）的两种彼此对立的最高方式。ἀεί［始终］和瞬-间（Augen-blick）。——展望：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φρόνησις［明智］在这种基本的结构要素中已经变得可见，也即是说，在它那儿实施着诸如一种不再落入λόγος［逻各斯］之范围中的纯粹知觉这样的东西。只要这种纯粹知觉关乎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那它就是αἴσϑησις［感觉］。但只要这种αἴσϑησις［感觉］并不关乎各种ἴδια［特定的东西］，但却依然还是一种纯然的知觉，那么它就是νοῦς［智性直观］。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说：ἀντίϰειται μὲν δὴ τῷ νῷ［明智与智性直观相对立。］（1142a25）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显然与νοῦς［智性直观］相对立——如果νοῦς［智性直观］被理解为以各种ἀρχαί［本源］为目标的σοφία［智慧］中的νοῦς［智性直观］的话。φρόνησις［明智］在结构上与σοφία［智慧］相同；它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 ἄνευ λόγου［不带有逻各斯的去蔽］；此乃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但是，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那儿的纯粹把握处在相反的一面。我们在这儿具有νοῦς［智性直观］的两种可能性：在最为具体中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和在最为ϰαϑόλου［普遍］、在最为普遍中的νοῦς［智性直观］。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的νοῦς［智性直观］以在绝对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之意义上的最终的东西为目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对这一次的东西（das Diesmalige）、瞬间性的场所中的具体的这一次（Diesmaligkeit）的看到。它作为αἴσϑησις［感觉］，是一眼之看，即看一眼那每每总是具体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始终能够是别的样子。反之，在σοφία［智慧］中的νοεῖν［看］是对那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即对那在同一性中始终是当下化的东西的打量。时间——瞬间和始终是，在这儿作为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中的νοῦς［智性直观］的区分而起作用。由此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基于它们包含着νοεῖν［看］这一实情，是两种可能性——于其中是者根据其是之基本方式ἐπ' ἀμφότερα［从两个方面］（《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2章，1143a35以下）、“从两个方面”最后得以被展开和变得可把握，直至其ἀρχαί［诸本源］。基于同ἀρχαί［诸本源］的这种关联着地是（Bezogensein），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是展开是者本身的两种最高可能性。只要它们是此是之方式，那它们就构成了其是之类型：σοφία［智慧］是此是向着完整意义上的世界这种是者的被摆置地是，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此是向着向来每每本己的此是这种是者的被摆置地是。然而，由此一来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是那提供引导线索的是之意义，亚里士多德基于它而得出，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相比，可将优先性赋予给σοφία［智慧］注137。


  
    ——————
  


  我们现在已经澄清了ἀληϑεύει［去蔽］这种现象注138，确切讲，将之澄清为在其是上由之被规定的人的此是的一种可能性。这一考察的目标是，为我们阐释柏拉图的一篇对话提供准备，把我们置于下面这一姿态中，那就是：一步步地与之一道如其在该篇对话中所进行的那样，进行思考和真正地把握思考。只有当我们取得了这种姿态，我们才能确保看清那些被谈论的事情。对话进行在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中。从亚里士多德那成熟的哲学思考出发来看，我们将更加确切地把握这种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是如何将自己显露为一种合法的哲学活动的预备阶段。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必须提前跃入到哲学活动的一个更高阶段上，以便从那儿回过头来理解“对话”。从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这一表达那儿诸位已经看到：它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关。我们将通过下面这点来结束我们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考察，那就是：我们把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同追问在一种理论考察内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有效范围和实行方法联系起来。


  §24. 对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优先性或者σοφία［智慧］有助于σοφία［智慧］这一问题的剖判（《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3章）


  a） 剖判的困难：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中的优点和缺陷。同人的此是相关涉的问题。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自主性和非自主性


  我们已经抵达了下面这点，那就是把φρόνησις［明智］认作一种特定的、具有能够是别的样子的是者、即人的此是的揭开方式。φρόνησις［明智］处在纯粹揭开、径直知觉之双重可能性中：1.只要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我已经于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中对之下了决心的ἀγαϑόν［善］绝对地显现、φαίνεται［它显现］（1144a34）,2.在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中所考虑的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显现；在瞬间中我综观到了行动的具体场所，根据它并为了它我下出决心。


  因此，总的说来，特别是就同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的联系来看，φρόνησις［明智］将自己表明为同此是自身相关涉的那种真地是（Wahrsein）。人们或许会设想：只要对于人来说其本己的是（sein eigenes Sein）、其本己的生存（seine eigene Exitenz）是决定性的东西，那么，那种同此是自身相关涉的真地是就是最高的东西，从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是最高的、最决定性的揭开。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说：σοφία［智慧］、纯粹理解（das reine Verstehen），就其进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来说、就人能够生存其间的诸可能性来说——只要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人的是之类型，是最高的东西。如果φρόνησις［明智］尽管关乎人之是但却不是揭开之最高可能性，那么，这一困难就不可能仅仅在于下面这点：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是完全自主的，相反，在其结构中它始终同人的某一其他行为相关联。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对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来说，ἀγαϑόν［善］仅仅显现给那种在其自身已经是善的、ἀγαϑόν［善］的生存。τοῦτο δ' εἰ μὴ τῷ ἀγαϑῷ, οὐ φαίνεται.［如果一个人不是善的，那善不会向他显现。］（《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3章，1144a34）“除了对于ἀγαϑός［善人］，ἀγαϑόν［善］不会显现。”διαστρέφει γὰρ ἡ μοχϑηρία ϰαὶ διαψεύδεσϑαι ποιεῖ περὶ τὰς πραϰτιϰὰς ἀρχάς.［因为恶会歪曲和弄错那些实践性的本源。］（1144a34以下）恶的品质和普泛恶的情状，会把某一此是带入下面这种情形中，那就是：ἀγαϑόν［善］向该此是表现出它所不是的某种东西。ὥστε φανερὸν ὅτι ἀδύνατον φρόνιμον εἶναι μὴ ὄντα ἀγαϑόν.［因此，显然那不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明智的。］（1144a36以下）因此，只有当一个人已经是ἀγαϑός［善的］，他才能够是φρόνιμος［明智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可能性束缚在下面这点之上：那实施明智的人在其是上从他本身那儿来看就已经是ἀγαϑός［善的］。由此从另一方面显现出φρόνησις［明智］对πρᾶξις［实践］的一种独特的归属性。正如我们在考察的一开始就已经看到的，πρᾶξις［实践］并不单单包含着某种定位和引导；πρᾶξις［实践］不单单被环视、即被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视所引导。而且还显现出：这种视、即对ἀγαϑόν［善］的预期，作为揭开的实施方法，仅仅在某一ἀγαϑός［善人］自身那儿才是可能的。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不在πρᾶξις［实践］中被实施——而πρᾶξις［实践］作为πρᾶξις［实践］被ἀρετή［德性］、被作为ἀγαϑόν［善］的πραϰ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所规定，那么它什么都不是。单单具有某一行动之τέλος［目的］，单单使用着φρόνησις［明智］，我们并不由此就是πραϰτιϰώτεροι［更为实践性的］；只要我们不已经是善的，那我们并不由此就会在道德上做得更好。εἴπερ ἡ μὲν φρόνησίς ἐστιν περὶ τὰ δίϰαια ϰαὶ ϰαλὰ ϰαὶ ἀγαϑὰ ἀνϑρώπῳ, ταῦτα δ' ἐστὶν ἃ τοῦ ἀγαϑοῦ ἐστὶν ἀνδρὸς πράττειν, οὐδὲν δὲ πραϰτιϰώτεροι τῷ εἰδέναι αὐτά ἐσμεν, εἴπερ ἕξεις αἱ ἀρεταί εἰσιν.［既然明智关乎对于人来说的各种公正、各种好和各种善——而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善人的行动，既然各种德性都是品质，那么，通过知道它们我们并不会就在这些方面是更为实践性的。］（1143b21以下）单纯位于自己身上的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对行动本身并未施加什么东西，除非这种φρόνησις［明智］被某位ἀγαϑός［善人］本身所实施。正如οὐϑὲν πραϰτιϰώτεροι τῷ ἔχειν τὴν ἰατριϰὴν ἐσμεν.［我们不会通过具有医术就在健康方面是更为实践性的。］（参见1143b26以下）同样，我们并不因我们掌握了ἰατριϰή［医术］，即纯粹在理论上拥有了医术，就变得更能行动、更能进行应付，除非我们已经实际地学会了使用它，除非我们实际地就是医生。我们不会通过单纯拥有定位和引导而处在真正地相应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意义的是之等级上。只要φρόνησις［明智］就其正确实施之可能性而言有赖于它被某位ἀγαϑός［善人］所实施，那它自身就不是自主的。因此，尽管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确关乎人的此是，但它的优先性已经动摇了。


  另一方面，下面这一问题始终还存在着：既然σοφία［智慧］并不致力于人的此是，那它如何会是最高的可能性？ἡ μὲν γὰρ σοφία οὐδὲν ϑεωρήσει ἐξ ᾧν ἔσται εὐδαίμων ἄνϑρωπος （οὐδεμιᾶς γάρ ἐστι γενέσεως）［智慧并不看人通过什么会是幸福的（因为它根本不关心生成）］（1143b18以下）。σοφία［智慧］的确是自主的，但作为其主题的东西是那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因而是那与γένεσις［生成］了无干系的东西；而人的此是在γένεσις［生成］、πρᾶξις［实践］、ϰίνησις［运动］中有其是。哲学家的纯粹理解并不考虑，从何处人能够真正进入到是中（ins Sein kommen）注139。在哲学中加以考察的，就其意义来说并未进一步对人的生存施加什么影响。仅从这句话中已经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无非远离了一种宗教性的世界观或类似东西。从而就生出了以下困难：


  1.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确关乎人的此是；但由于它有赖于作为ἀγαϑός［善人］的人之是，故它不是自主的。


  2.另一方面，只要σοφία［智慧］的确纯粹关乎各种ἀρχαί［本源］，那它就确实是自主的；但由于它恰恰关乎ἀεί［始终是着的东西］，故它对于人的此是并不施加什么影响。


  困难根本地在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这两者都不是ἕξεις［品质］。


  现在这需要得到解决。亚里士多德在1144a1以下那儿给出了对该困难的解决。


  b） 剖判之标准。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等级。“成就”（ποιεῖν［创制］）之自主性；σοφία［智慧］作为ψυχή［灵魂］的ὑγίεια［健康］。根据希腊的是之概念在是态学上的优先性


  σοφία［智慧］优先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为了理解这一重要的剖判，我们必须牢记亚里士多德将对这整个问题的讨论往后引回到了一种纯粹是态学的考察之上。πρῶτον μὲν οὖν λέγωμεν ὅτι ϰαϑ' αὑτὰς ἀναγϰαῖον αἱρετὰς αὐτὰς εἶναι, ἀρετάς γ' οὕσας ἑϰατέραν ἑϰατέρου τοῦ μορίου, ϰαὶ εἰ μὴ ποιοῦσι μηδὲν μηδετέρα αὐτῶν.［首先让我们说，即使这两者没有达成任何东西，但它们自身就是必须加以选择的；因为两者分别是两个部分的德性。］（1144a1以下）亚里士多德说，首先，只要我们没有把作为是之类型的是之类型本身加以考察，那么，两种方式中哪个更是决定性的东西这一问题提法就是不恰当的。只要我们于ἀρετή［德性］那儿问它导致了什么结果、有何用处，ποιεῖ［它创制］了什么,那我们就还尚未取得恰当的问题提法。恰当的问题是：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是之类型是更高的还是更低的。即使这两者都没能提供某种东西，但也必须追问其真正的ἀρετή［德性］—性质。因为ἀρετή［德性］自身是诸如某种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这样的东西；它是那将某种在其自身的是者带到其是之本真性中的东西注140。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整个问题都置于一种纯粹理论性的考察中。


  ἔπειτα ϰαὶ ποιοῦσι μέν［然后，其实它们也有所创制］（1144a3以下）。然后，对在其自身的是者的这同一种思考发现，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事实上是有所成就、ποιεῖν［创制］的；ποιεῖν［创制］在此意味着：创制、使有结果、带入是中（zum Sein bringen）注141。如果仔细看，那么，恰恰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的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为将σοφία［智慧］同φρόνησις［明智］相区分并给予其更高的位置提供了基础。于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那儿，σοφία［智慧］的优先性在是态学上得到决定注142。因为原则是：ἡ γὰρ ποιοῦσα ἄρχει ϰαὶ ἐπιτάττει περὶ ἕϰαστον.［因为那创制某个东西的，统治和规定着该东西。］（1143b35）“位于人的此是中在其自身就是进行ποιεῖν［创制］、即成就某种东西的那种可能性——该可能性比其他某种可能性更为真正地有所成就，统治和引导着所有其余的。”因此，如果应在这儿运用该原则，那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在σοφία［智慧］那儿还是揭示出了一种ποίησις［创制］——即使有着迄今为止对它的所有的阐述。于是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家的纯粹观察事实上导致了某种东西，ποιεῖ［它创制］，确切讲，τῷ ἔχεσϑαι ϰαὶ τῷ ἐνεργεῖν［通过具有它和实现它］（参见1144a6）、“通过具有它和实现它”，因而不是通过结果，而是仅仅通过我生活在这种ϑεωρεῖν［静观］中。这种揭开作为这种揭开，成就出了某种东西。亚里士多德招来了一种比较；只有当我们首先确保了这种比较之基础，我们才能理解该比较。他将哲学的理论观察同健康相比较：ϰαὶ ποιοῦσι μέν, οὐχ ὡς ἡ ἰατριϰὴ δὲ ὑγίειαν, ἀλλ' ὡς ἡ ὑγίεια, οὕτως ἡ σοφία εὐδαιμονίαν.［其实它们也有所成就，但不是如医术成就了健康那样，而是如健康成就了健康那样。因此，智慧成就了幸福。］（1144a3以下）亚里士多德在这儿将σοφία［智慧］同ὑγίεια［健康］、φρόνησις［明智］同ἰατριϰή［医术］相比较：


  
    ὑγίεια［健康］—σοφία［智慧］
  


  
    ἰατριϰή［医术］—φρόνησις［明智］
  


  为了理解这一比较之基础，我们必须把一位是医生的人作为基础。如果一位生病的医生，基于他作为医生所拥有的认识，治愈了他自己，那么，这是一种独特的类型，即自己操劳自己的此是，自己让自己的此是再次变得健康。但健康地是（das Grundsein）的一种更高类型是健康本身。健康的人为了是健康的，根本无需医学上的精通；他直接就是健康的，即是他所是的。健康地是，自身是这样一种是之类型：它将人保持在其身体上的是之本真性中的。这同样适用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和σοφία［智慧］。φρόνησις［明智］引导和领导所有的人的行动，但它还是有赖于另外的某种东西，即有赖于行动自身。反之，σοφία［智慧］中的ϑεωρεῖν［静观］并不如ἰατριϰή［医术］一样还具有某种目标；相反，它作为这样的东西，纯粹被生活其间的人所实施出来。ϑεωρεῖν［静观］是一种是之类型——人在该是之类型中有着其最高的是之类型：他那真正的、精神性的健康地是。


  然而，在此还有一个在理解σοφία［智慧］之优先性上的漏洞，即使我们已经看清：σοφία［智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地、仅仅通过它在此是着就成就出某种东西，而φρόνησις［明智］则着眼于另外某种不是它自身的东西而成就出某种东西，这在结构上是清楚的。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理解σοφία［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同人的健康地是相比较，即理解那揭开始终是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人的真正是。我们只有基于希腊人的是之概念的意义才能理解这点。正因为σοφία［智慧］所关乎的那种是者是始终是，而σοφία［智慧］是对待这种是者、停留于这种是者的最纯粹的类型，所以，σοφία［智慧］，作为向着最高的是而被摆置地是，就是最高的可能性。因此，对σοφία［智慧］之优先性的剖判，最终从是者本身那儿遇上了它所关涉的是者。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从这儿给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不能展开各种ἀρχαί［本源］，而是以它们为前提。恒常地停留于始终是，乃是纯粹νοεῖν［看］所成就出来的，亚里士多德也将之同αἴσϑησις［感觉］进行了比较注143。由此我们赢得了对关于人的此是的基本看法的一种展望——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该基本看法是引导性的：如果人的此是始终如它能在最高意义上是那样是，也就是说，如果它在最高程度上、尽可能长地并且始终停留在对始终是着的东西的纯粹打量中，那它就是真正的。然而，只要人是要死的，只要他需要最宽泛意义上的休息和放松，那么，恒常地停留在始终是着的东西那儿、与始终是着的东西最终相应的行为，就拒不答应给他。


  我们打算以从反面再现该现象的方式结束对σοφία［智慧］的这种考察。如果σοφία［智慧］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高方式，但另一方面它又依然是一种ἕξις τῆς ψυχῆς［灵魂的品质］，即是人的是，那么，就会生起下面这一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人的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之可能性位于σοφία［智慧］中。因此，事情涉及：将σοφία［智慧］及其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把握为人的此是的是之类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既然σοφία［智慧］是人的此是的最高可能性，那他也就必定在它那儿看到了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


  §25. 由着眼于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而来的σοφία［智慧］之优先性（《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6-7章）


  a） 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观念（《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6章）。作为ψυχή［灵魂］之完满是的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在是态学上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严格地在是态学上将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把握为τέλος［目的］。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这种是态学的意义必须加以牢记。λοιπὸν περὶ εὐδαιμονίας τύπῳ διελϑεῖν, ἐπειδὴ τέλος αὐτὴν τίϑεμεν τῶν ἀνϑρωπίνων.［剩下的是概要性地谈谈幸福，因为我们将之设定为人的目的。］（1176a31以下）“在那关乎人的是的东西中，我们把那构成了其完满地是的东西，确立为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它构成了人的此是之是的本真性。这无非意味着依寓于那始终是的东西而在场地是、纯粹当下地是。于是，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只要它完满地构成了这种是，那它就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ἕξις［品质］，即一种人虽具有但却没有机会实现的单纯的可能性。因为那样一来，它甚至也能够属于那睡眼惺忪地耽误了整个生活的人，属于那过着一种植物般的生活的人。换句话说：它不可能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时而醒着时而睡着的属性。相反，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只要它关乎作为一种完满地是的人之是，关乎作为诸最高是之可能性中的真正是（das Eigentlichsein）的人之是，那么它就必定是在每一瞬间、恒常地是它所是的那种人之是。它不关乎一种单纯的能是（Seinkönnen），而是关乎在其当下、ἐνέργεια［现实］中的那种能是。μᾶλλον εἰς ἐνέργειάν τινα ϑετέον［最好将之归入某种现实］（1176b1）。因此，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作为真正的是，必定被置于ἐνέργεια［现实］中。ἐνέργεια［现实］无非意味着在场、纯粹直接的现成地是（Vorhandensein）。τῶν δ' ἐνεργειῶν αἳ μέν εἰσιν ἀναγϰαῖαι ϰαὶ δι' ἕτερα αἱρεταὶ αἳ δὲ ϰαϑ' αὑτάς.［在各种现实中，一些是必须的和为了他者而被选择的，一些则是根据其自身被选择的。］（1176b2以下）。“在各种ἐνέργεια［现实］中，有的是δι' ἕτερα［为了他者］，即由于别的东西、向着别的东西而被定位，有的则是ϰαϑ' αὑτάς αἱρεταί［根据其自身被选择］、在其自身是可把握的。”ϰαϑ' αὑτὰς δ' εἰσὶν αἱρεταὶ ἀφ' ᾧν μηδὲν ἐπιζητεῖται παρὰ τὴν ἐνέργειαν.［那些除了自己的现实之外别无所求的，就是根据其自身被选择的。］（1176b6）。“有生命的东西之ἐνέργεια［现实］、纯粹在场地是和现成地是的那些方式——根据这些方式除了绝对的现成地是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被争取和寻求，是在其自身可把握的。”于是，只要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是τέλος［目的］，那它就不可能是一种δι' ἕτερα［为了他者］的ἐνέργεια［现实］，即向着他者被定位，相反，它只能是一种ϰαϑ' αὑτήν［根据其自身］可把握的ἐνέργεια［现实］。因而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是在其自身的完满，并且自身就是自足的、αὐτάρϰης［自足的］。οὐδενὸς γὰρ ἐνδεὴς ἡ εὐδαιμονία ἀλλ' αὐτάρϰης.［因为幸福是无所欠缺和自足的。］（1176b5以下）。因此，那构成了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东西，是οὐϰ ἐνδεής［无所欠缺的］，它无需别的什么东西。


  在人的此是中有着现实行动之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彼此相关并且是分级的。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作为绝对的τέλος［目的］，在最纯粹的意义上是那在世界中有生命的东西之自主的现成地是。它是有生命的东西之纯粹的当下——就其完成了的是之可能性来说，是ψυχῆς ἐνέργειά τις ϰ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ίαν［灵魂那合乎完满德性的现实］（《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13章，1102a5以下）。在此就有着对τέλος［目的］-性质的一种提升；ϰ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ίαν［合乎完满的德性］真正意味着ϰατὰ τελείωσιν τελείαν［合乎完满的完满］；因为在ἀρετή［德性］这一表达中已经有着对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的规定。因此，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其最高的是之可能性而言的完满在场地是（das Fertiganwesendsein）。它是作为在之中-是（In-Sein）的是者的是之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注144。


  于是，根据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这种观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中从七个方面更加具体地规定了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结构。


  b） 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诸结构要素，以及它们通过对σοφία［智慧］的ϑεωρεῖν［静观］（νοῦς［智性直观］）而来的实现（《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


  那将此是带入其是之本真性中的东西，必须：


  1.是ϰρα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的品质］（参见1177a13），即是下面这种是之类型：人于其中最真正地占有它所能够是的。这种最高的是之规定是νοῦς［智性直观］。


  2.在我们身上、ἐν ἡμῖν［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最高的是之规定，即νοῦς［智性直观］、对是者作为是者的纯粹的能够知觉（Vernehmenkönnen），关乎各种γνωστά［熟悉的东西］，即关乎我在纯粹打量中对之变得熟悉的那些东西；确切讲，νοῦς［智性直观］关乎自身就是ϰράτιστον［最好的］那种是者，即关乎始终是着的是者；ϰαὶ γὰρ ὁ νοῦς 〈τὸ ϰράτιστον〉 τῶν ἐν ἡμῖν, ϰαὶ 〈τὰ ϰράτιστὰ〉 τῶν γνωστῶν, περὶ ἃ ὁ νοῦς.［因为智性直观是我们身上的（最好的东西），而智性直观所关涉的东西，则是各种熟悉物中（最好的东西）。］（1177a20以下）


  3.满足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这种是之类型是συνεχεστάτη［最连续的］，即是那最为紧密地聚会在一起、比所有其他东西都更为不间断的东西。ϑεωρεῖν τε γὰρ δυνάμεϑα συνεχῶς μᾶλλον ἢ πράττειν ὁτιοῦν.［同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相比，我们都能够更为连续地进行静观。］（1177a21以下）基于我们人的是，同以行动的方式进行生活相比，我们更能够不间断地以纯粹观察的方式进行生活。因为行动，就其意义来说，总是根据各种形势、时间、人物而不同。在某一确定的生活联系之延展中的行动的稳定性，恒常地被各种新投入所打断——而每一种投入都要求一种决心。反之，纯粹观察在其自身就是一种均匀的、不间断的、就其意义来说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的持留。因为它是一种自己-留住（Sich-Aufhalten），即把自己停留在那在其自身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的是者那儿。对始终是着的是者的纯粹观察仿佛停留在一种绵延着的现在中，而属于πρᾶξις［实践］的是者向来每每能够是别的样子，并且总是在瞬间中要求着一种决心。这第三种要素，即συνεχέστατον［最连续的东西］，被赋予给我们认作σοφία［智慧］之ϑεωρεῖν［静观］的那种行为。


  4.这种σοφία［智慧］之ϑεωρεῖν［静观］是那种ἡδίστη［最快乐的］的ἐνέργεια［现实］（1177a23）注145。亚里士多德以下面这种方式对之说明了理由：οἰόμεϑά τε δεῖν ἡδονὴν παραμεμῖχϑαι τῇ εὐδαιμονίᾳ［我们认为幸福必定伴随着快乐］（1177a22以下）。我们认为，一种相应的感受（sich Befinden）、一种处身性（Befindlichkeit），即ἡδονή［快乐］、感到快乐，伴随着人之真正的是。与生活着的是者（das Lebende）注146由之（Womit）和为之（Wozu）而是的那种东西相关联的这样那样的有情绪地是（Gestimmtsein），一般地构建着生活着的是者之是。这种属于生活的基本情状，即使在生活着的是者之最高的是之等级那儿也不欠缺。问题是，何种是之类型确保了最纯粹的ἡδονή［快乐］。ἡδίστη δὲ τῶν ϰατ' ἀρετὴν ἐνεργειῶν ἡ ϰατὰ τὴν σοφίαν ὁμολογουμένως ἐστίν.［在各种合乎德性的现实中，那合乎智慧的现实，是最快乐的现实。］（1177a23以下）大家在下面这点上看法是一致的：最纯粹的快乐，复又相应于ϰατὰ τὴν σοφίαν［合乎智慧］地依寓于是者而在场地是，相应于纯粹的观察。这种纯粹的依寓于什么而停留，纯粹的依寓于什么而在场地是，在其自身就是最宽泛意义上的最纯粹的有情绪地是。纯粹观察中的这种有情绪地是之纯粹性和稳固性，复又根据始终是（das Immersein）这一主题方才是可理解的。始终是，根本不具有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在作为研究者的人的态度（das sich Verhalten）注147那儿会导致一种扰乱、改变、迷惑，从而从根上破坏他的情绪。人，只要他依寓于该事情而停留，那他就逗留在同一情绪中。因此，在依寓于-始终是着的是者-留住-自己（das Sich-Aufhalten-beim-Immerseienden）那儿，已经给出了διαγωγή［消遣］之可能性、纯粹逗留——在它那儿不再有寻找之不安——之可能性。对于希腊人来说，寻找是对隐藏着的东西、对λανϑάνον［遮蔽着的东西］的揭开。寻找是尚-未-在-无蔽的东西-面前-是（das-Noch-nicht-vor-dem Unverborgenen-Sein），而于知识着地是（das Wissendsein）、看（das Sehen）、在-目光中-占有（das-Im-Blick-Haben）那儿的纯粹逗留，则是在是者的无蔽中依寓于是者而留住-自己。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这样说那些古人——只要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φιλοσοφήσαντες περὶ τῆς ἀληϑείας［他们对真进行哲学思考］（《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b2以下），“他们对真进行哲学思考”，也即是说，他们不是对真之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哲学思考，相反，他们是真之朋友，他们对此已经下了决心：就其无蔽纯粹地把是加以揭开。


  5.赋予给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并实现了σοφία［智慧］之ϑεωρεῖν［静观］的第五种要素，是αὐτάρϰεια［自足］，即被置于自己本身之上的那种人之行为。ἥ τε λεγομένη αὐτάρϰεια περὶ τὴν ϑεωρητιϰὴν μάλιστ' ἂν εἴη.［所谓自足，在静观性的活动那儿也是最多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1177a27以下）亚里士多德强调：τῶν μὲν πρὸς τὸ ζῆν ἀναγϰαίων ϰαὶ σοφὸς ϰαὶ δίϰαιος ϰαὶ οἱ λοιποὶ δέονται.［智慧的人同公正的人以及其他人一样，都需要各种生活的必需品。］（参见1177a28以下）正如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哲学家也依靠那些对于生活来说是必需的各种紧要的东西。他不可能摆脱它们；只有当这些东西处在其宰制之下时，他才能够是。ὁ μὲν δίϰαιος δεῖται πρὸς ὓς διϰαιοπραγήσει ϰαὶ μεϑ' ᾧν.［但公正的人需要其他一些他为之和与之一道公正地行事的人。］（1177a30以下）此外，“那打算作为法官而公正地行事的人，需要那些他能够为之和与之一道公正地行事的人。”这同样适用于审慎者、σώφρων［审慎的人］注148，以及勇敢者、ἀνδρεῖος［勇敢的人］。不仅这些，而且前哲学的人之πρᾶξις［实践］的所有是之可能性，就其意义来说都有赖于共同一起是。因此，它们不可能是人的真正的是之可能性，即使它们每个都是一种ἀγαϑὸν ϰαϑ' αὑτὸ αἱρετόν［就其自身而应加以选择的善］。但在这儿所涉及的，恰恰是生命之真正的现成地是、在场。涉及彻底地-是态学地（radikal-ontologisch）加以把握了的是之本真性——它自身是人那实际的、具体的生存在是态学上的基础。因此，πρᾶξις［实践］的各种是之可能性都有赖于共同一起是，而对始终是的纯粹观察则摆脱了这种束缚。ὁ δὲ σοφὸς ϰαὶ ϰαϑ' αὑτὸν ὢν δύναται ϑεωρεῖν, ϰαὶ ὅσῳ ἂν σοφώτερος ᾖ, μᾶλλον.［而智慧的人在其自身就能够进行静观，并且他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智慧的。］（1177a32以下）那致力于纯粹地理解和揭开是者的哲学家，只有并且恰恰只有他ϰαϑ' αὑτὸν ὤν［根据其自身而是］、仅仅在其自身而是，他才能是他所是的。他越是在其自身而是，并且越是仅仅追求进行揭开，他越少需要他者。βέλτιον δ' ἴσως συνεργοὺς ἔχων, ἀλλ' ὅμως αὐταρϰέστατος.［如果他有伙伴或许会更好，但即使那样，他依然是最为自足的。］（1177a34以下）诚然，如果他有志同道合者——即那与之一道工作并与之一道保持在这种姿态中的人，那或许会更好。但即使那样，他也依然是他所是的——只要他每次都从他自己本身出发、如事情所是的那样看事情。无人能够替他人看事情、揭开事情以及如此这般地占有事情。纯粹地看乃是属于个体的事情，即使那为自己而看的人——如果他如他人一样看见了同样的事情——是以συμφιλοσοφεῖν［一起从事哲学］的方式同他人一道在共同一起从事哲学。


  6.因此，纯粹观望这种是之类型是唯一为了它自己本身而能够加以喜爱的东西。δόξαι τ' ἂν αὐτὴ μόνη δι' αὑτὴν ἀγαπᾶσϑαι· οὐδὲν γὰρ ἀπ' αὐτῆς γίνεται παρὰ τὸ ϑεωρῆσαι, ἀπὸ δὲ τῶν πραϰτιϰῶν ἢ πλεῖον ἢ ἔλαττον περιποιούμεϑα παρὰ τὴν πρᾶξιν.［似乎唯有它是因其自身而被喜爱的东西。因为除了进行静观之外，从它那儿没有生成出任何东西；而从诸实践性的东西那儿，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实践之外的某些东西。］（1177b1以下）因为在纯粹观望这种是之类型中我们并未做成别的什么东西，我们不再如我们在πρᾶξις［实践］中所做的那样——在那儿某种别的东西总是紧要的，寻找别的什么东西。因此，这种是之类型通过下面这点而得到标画，那就是：ἐν τῇ σχολῇ ἐστιν［它处在闲暇中］（参见1171b4）、“它处在闲暇中”，即处在纯粹的逗留中、处在真正的依寓于……而当下地是之中。


  7.人的此是的这种类型要能够是一种真正的类型，那它就得λαβοῦσα μῆϰος βίου τέλειον ［终身都从事这种活动］（1177b24）：ἡ τελεία δὴ εὐδαιμονία αὕτη ἂν εἴη ἀνϑρώπου, λαβοῦσα μῆϰος βίου τέλειον.［人的完满幸福就在于终身都从事这种活动。］（1177b24以下）“只有当它握住了生命的全部长度”，即只有当它在事实上扩展到人的生存之整个绵延时，因而只有当这种行为类型不仅偶然地规定着人的生存，而且将自己作为真正的行为类型加以持守时，它才是人的此是的一种真正的类型。因为作为这种行为之主题的始终是，恒常地被先行规定，以至于甚至依寓于它的此是之当下也被规定为一种恒常的东西，一种自持的东西。在此就包含着下面这一独特的倾向：人的此是在其有时间地是（Zeitlichsein）方面同世界之始终是（Immersein）相协调。这种于始终是那儿的停留，即ϑεωρεῖν［静观］，不应是随意的和偶尔的，相反，它应不间断地终身维持着。在此就有着对于人来说的一定程度的ἀϑανατίζειν［不朽］（1177b33）之可能性，即人的一种是之类型——在该是之类型中人具有不走向终结（nicht zu Ende gehen）这一最高可能性。这是希腊人赋予给人的此是的最彻底的立场。


  只有从这儿出发，从作为始终是的是之意义那整个被规定了的和清楚的统治地位出发，σοφία［智慧］的优先性方才变得可理解。现在下面这点变得清楚了，那就是：为何纯粹观察为人的生存解决了某种东西，为何在希腊人的意义上它是最高的东西。对在希腊人那儿的人的生存之最终意义的理解有赖于下面这点，那就是：我们理解到，对于伦理学上的东西的考察，从一开始就是多么地位于我们今天从传统哲学那儿所认识到的那种视点之外。对于希腊人来说，对人的生存的考察纯粹依是本身之意义来定位，即纯粹依人的此是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始终是这一可能性来定位。是的这种意义、作为绝对在场地是的是，被希腊人从世界之是那儿读取出来。因此，我们不能用近代伦理学的问题提法把希腊伦理学的问题提法催逼入下面这种二选一中：希腊人要么采用了效果伦理学（Erfolgsethik），要么采用了意向伦理学（Gesinnungsethik）。此是在这儿仅仅就其作为是之可能性的是之可能性而被看，对之起作用的，既不是意向，也不是实践性的效果。甚至ἦϑος［伦理］注149这一表达——即姿态（Haltung）注150、真正的是（eigentliches Sein），也与对人之是的这种把握相应。如果我们牢牢把握住原初是态学上的问题这一视点，那我们就会理解σοφία［智慧］能够同ὑγίεια［健康］、健康地是相比较这一独特点。关于人之是的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规定着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将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定义为ψυχῆς ἐνέργεια ϰατ' ἀρετὴν τελείαν［灵魂那合乎完满德性的现实］。ψυχή［灵魂］是那有生命的是者身上的真正的东西。这种有生命的是者，只要它就其身上的那种最高的是之可能性来说是绝对现成的，那么它就处在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之中。一种被称作人的有生命的是者的这种最高的是之可能性，是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εῖν［看］作为ἐνέργεια ϑεωρητιϰή［静观性的现实］，最能满足有生命的是者之ἐνέργεια［现实］，即满足它的绝对纯粹的在场地是。就这点来说νοεῖν［看］最真正地满足了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因此，人的生命位于此处，即位于其是之本真性中。这种本真性以下面这种方式彻底地在是态学上被把握，那就是：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是实际的、具体的人之生存在是态学上的条件。


  我们还必须澄清νοῦς［智性直观］同λόγος［逻各斯］处于何种关系中。


  §26. λόγος［逻各斯］的范围和边界


  a） λόγος［逻各斯］和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εῖν［看］和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通过νοεῖν［看］对πρῶτα［诸最初的东西］和ἔσχατα［诸最后的东西］的把握νοῦς［智性直观］是人的最高规定，以至于它甚至必须被把握为神性的东西；在νοῦς［智性直观］中的生活是一种ϑεῖον［神性的生活］（1177b30以下）。然而，人的行为，通常，尤其首先不活动在纯粹的νοεῖν［看］中，而是活动在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中。因为人之是被规定为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东西］，因为人言说、谈论他所看到的事物，故纯粹的知觉总是一种详细讨论。纯粹的νοεῖν［看］实施为ϑιγεῖν注151［把握］注152。然而，在具有λόγος［逻各斯］的是者之范围内所实施出来的νοεῖν［看］，就是一种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因此，在纯粹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νοῦς σύνϑετος［组合的智性直观］（参见1177b28以下）之间有着一种διαφορά［区别］：人的νοῦς［智性直观］总是以言说的方式实施出来。人的νοῦς［智性直观］并非真正的νοῦς［智性直观］，而是ὁ ϰαλούμενος νοῦς注153［名义上的智性直观］注154。必须牢记人之是包含着λόγος［逻各斯］，并且意指（das Vermeinen）首先和通常与之一道实施出来：它是νοεῖν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看］。因此，亚里士多德把前面所论及过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诸方式，即把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τέχνη［技艺］、φρόνησις［明智］、σοφία［智慧］都刻画为ἕξε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注155，就是完全合理的。仔细观望，即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就是一种言说，即一种λέγειν［说］。诚然，这种意指，只要它应把握ἀρχή［本源］，那它就会把λόγος［逻各斯］留在身后。它为了拥有能够把握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东西］这一可能性，它就必须是ἄνευ λόγου［无逻各斯］的。λέγειν［说］之性质的确是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谈及。但那绝对单纯的东西、ἁπλοῦν［单纯的东西］，就不可能再将之作为某种别的东西加以谈及。只有当νοεῖν［看］不是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而是纯粹观望，所有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东西］和所有πρῶτον［最初的东西］方才能被真正地把握。以λόγος［逻各斯］的实施方法所进行的揭开在这儿不起作用并退却了。


  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能够退却，这奠基在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之上。因为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根据其意义并不就已经被安排用来揭开是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真。言谈作为言谈，原初并不具有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的意义，即让是者被看的意义；相反，仅仅一种非常特定的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必须牢记这一基本实情，以便理解那我们要从原则上构成希腊人的真之概念的东西。


  b） λόγος［逻各斯］和ἀλήϑεια［真］


  α） λόγος σημ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意指的逻各斯］（言谈）和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判断”）（《解释篇》第4章；《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


  因此，λόγος［逻各斯］并不包含是真（wahr zu sein）、揭开是者（Seiendes aufzudecken）、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并非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但确实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σημ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意指的］。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第4章中对之进行了讨论：ἔστι δὲ λόγος ἅπας μὲν σημαντιϰός, ［…］ ἀποφαντιϰὸς δὲ οὐ πᾶς, ἀλλ' ἐν ᾧ τὸ ἀληϑεύειν ἢ ψεύδεσϑαι ὑπάρχει.［所有的逻各斯都是能够进行意指的，……但不是所有的逻各斯都是能够进行显示的，而是只有其中包含着是真或是假的逻各斯，才是能够进行显示的。］（16b33以下）所有的言谈作为言谈，都是σημαντιϰή［能够进行意指的］；σημαίνειν［意指］说的是：意指（bedeuten）注156；因此，每一言谈都意指着某种东西，它是可理解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所指出的注157，每一言谈在其自身那儿都具有一种ἑρμηνεία［释义］，即一种可理解性。但是，以这种方式意指某种东西并且同时让那被意指的事物被看，即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这并不出现在每一言谈那儿。相反，一种就其意义是σημαντιϰή［能够进行意指的］的言谈，仅仅通过下面这点方才会变成一种ἀποφαντιϰή［能够进行显示的］言谈，那就是：揭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或者歪曲、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注158，于其中是现成的。因为，不仅揭开，而且歪曲也是一种让看，即使揭开才是真正地让看。因此，并非在所有的言谈中都现成地有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或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所以，言谈，就其意义来说首先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οὐϰ ἐν ἅπασι δὲ ὑπάρχει, οἷον ἡ εὐχὴ λόγος μέν, ἀλλ' οὕτ' ἀληϑὴς οὕτε ψευδής.［是真的或是假的，并不存在于所有的言谈中，例如祈祷这种逻各斯，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17a3以下）例如，一种请求，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这必须在希腊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一种请求作为请求，首先并不具有让我所请求的东西被看这一意义。亚里士多德指出：许多种言谈，如那些虽是可理解的、传达和定位了某种东西但却并未让什么被看的言谈，属于修辞学和诗学。ῥητοριϰῆς γὰρ ἢ ποιητιϰῆς οἰϰειοτέρα ἡ σϰέψις, —ὁ δὲ ἀποφαντιϰὸς τῆς νῦν ϑεωρίας.［因为对它们的考察主要属于修辞学和诗学，而现在所要考察的，乃是那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17a5以下）反之，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是目前研究的对象。


  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说，λόγος［逻各斯］、言谈，通过下面这点而是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进行让看的，那就是：揭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现成地位于其中。只要人们以为亚里士多德已经宣称真之真正承担者是判断，那么，人们就在传统逻辑学中恰恰诉诸这种分析而允许自己被诱入一种根本误解中。于是，只要人们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碰上了一些探索——在这些探索那儿言谈关乎某种真地是但却又与判断无关，人们就会说，就其真之概念来说亚里士多德身处矛盾之中。


  根据我们已经加以澄清了的东西，我们打算取得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和ἀλήϑεια［真］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原则性的理解。在此下面这点已经变得清楚：亚里士多德首先谈论的根本不是判断（Urteil），而是言谈（Rede）；并且只有当在言谈中发生了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真地是，言谈方才是进行指出的（aufzeigend）、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言谈不是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的原初的和唯一的承担者；它是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能够发生其间但并不必须发生其间的东西。λόγος［逻各斯］不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以之为家、土生土长的处所。


  β） 拒绝把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真之真正处所。νοεῖν［看］作为没有λόγος［逻各斯］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作为ψεῦδος［假］之处所。作为ψεῦδος［假］之条件的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之综合结构


  λόγος［逻各斯］，只要它具有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之结构，即具有“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etwas als etwas”）之结构，那么它就难以是真之处所，它反倒是假得以可能的真正条件。也即是说，由于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是这样一种指出，即它让它所谈论的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被看，于是就会生起下面这一可能性：该东西通过“作为”而被歪曲、出现欺骗。只有当某种东西根据某一另外的东西而被把握时，该东西才可能被歪曲。只有当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以作为-某种东西（das Als-etwas）之方式加以实施时，只有当作为（das Als）在结构上是现成的时，才可能发生某种东西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被发布出来。在单纯的揭开中，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如在νοεῖν［看］中，不再有λέγειν［说］，即不再有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因此，在这儿也就没有欺骗。


  亚里士多德仔细地规定了λόγος［逻各斯］于其中进行揭开的这种结构：——如果我们停留在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那儿——“它是如此这般”——，那么，在言说的一开始，整体就已经不凸显地被给出了。只要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ι ϰατά τινος［根据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那在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中就有着：ϰαϑ' οὗ λέγεται τι［某种东西由之得以被说的那种东西］、即与之相关某种东西才得以被说的那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此了，从一开始就已经不凸显地对象化（gegenständlich）了。λόγος［逻各斯］——例如“板子是黑色的”，以这样的方式被实施出来，以至于我在此从一开始就对那不凸显的整体一目了然：黑板、某个ἕν［一］、某个ὄν［是者］。于是，如果这种板子要作为这种板子被揭开，如果对之的一种言说乃是专门让它被看，那么，那就得在作为-说（das Als-Sagen）中进行实施。并且这种作为-说就它那方而言是这样实施出来的，那就是我对整个板子一目了然，并且分环表达那如此被看见的东西：板子-黑色的；νοήματα［被知觉者］、被知觉者，即板子和黑色，被凸显了出来，并且一个被分派给另一个：板子作为黑色的。在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中有着一种对νοήματα［被知觉者］的σύνϑεσις［结合］，一定程度的并置（Mitsetzen），即把那被意指的东西摆在一起。σύνϑεσίς τις ἤδη νοημάτων ὥσπερ ἓν ὄντων.［已经有着对被知觉者的某种结合，仿佛它们是一。］（《论灵魂》第三卷第6章，430a27以下）我把一个同另一个结合在一起，“仿佛它们是一似的”。我将板子同黑色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它们被看作为一。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对这种一已经一目了然。对之的言说使得那被看见的东西首次真正对我变得可见，板子明确地作为黑色的。先行给予的东西在作为中凸显出来，这样一来，当它穿过那进行碎裂的分环表达时，它恰恰被理解和被看作为一。因此，在由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让看之意义上的把握，具有σύνϑεσις［结合］之结构。仅仅当有这种σύνϑεσις［结合］时，仅仅当作为（das Als）这一性质发生时，方才有假。对某种东西的歪曲仅仅在下面这种情形下才是可能的：某一另外的东西（灰色的）——假定和猜测它可能显示是者（板子），被置于其前面。因此，某种东西之凸显地是（das Abgehobensein），或者某种东西之并置，对于歪曲之可能性来说是必须的。假的东西，即某种东西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被陈述出来，总是仅仅出现在那有着某种σύνϑεσις［结合］的地方。τὸ γὰρ ψεῦδος ἐν συνϑέσει ἀεί· ϰαὶ γὰρ ἂν τὸ λευϰὸν μὴ λευϰὸν, τὸ μὴ λευϰὸν συνέϑηϰεν.［假的东西总是位于结合中；当说白的东西是不白的时，就已经结合了不白的。］（430b1以下）“进行欺骗的东西总是仅仅出现在那有着某种σύνϑεσις［结合］的地方；因为，当我将白的东西作为不-白（nicht-weiß）的加以谈及时，就已经并置了不-白（das Nicht-Weiß）”，它同那被谈论的东西一道被我所看见了。人们可能会以为在μή［不］中有着某种分离。然而，在将λευϰόν［白色的东西］作为μὴ λευϰόν［不是白色的］加以谈及中，恰恰有的是σύνϑεσις［结合］。甚至把某种东西作为它所不是的那种东西加以发布，在结构上也包含着一种σύν［一起］，即把某一νοήμα［被知觉者］同另一νοήμα［被知觉者］一起意指，作为ἕν［一］加以意指。


  必须牢记这一现象上的实情，以便理解在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传统看法中的那种荒谬。


  γ） 对传统判断理论的批判。σύνϑεσις［结合］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作为一般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ϰ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的两种基本结构


  人们说，亚里士多德将判断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即分为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而肯定是对两个表象的结合、即σύνϑεσις［结合］，否定则是分离、即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人们把对表象的结合和分离分别取作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之结构。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在与诸现象相切合中所说的东西的一种完全颠倒。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这两者都具有σύνϑεσις［结合］之性质，并且两者也具有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之性质。σύνϑεσις［结合］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是两种源始的结构——它们作为进行奠基的东西位于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之前。ἔτι πᾶν τὸ διανοητὸν ϰαὶ νοητὸν ἡ διάνοια ἢ ϰατάφησιν ἢ ἀπόφησιν· ［…］ ὅταν μὲν ὡδὶ συνϑῇ φᾶσα ἢ ἀποφᾶσα, ἀληϑεύει, ὅταν δὲ ὡδί, ψεύδεται.［思想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所有思考和思想的对象。……当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它如此结合时，它就是在真中；当它以另外的方式这样做时，就是在假中。］（《形而上学》第五卷第7章，1012a2以下）“所有那些是某一完全意指和意指之主题的东西，被思想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所认为、知觉。如果思想如此地、即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地把被意指的东西摆置在一起，——即作为νοῦς［智性直观］进行摆置和意指——并且在此恰恰表明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被安排入σύνϑεσις［结合］中——，那么，它就是真的，那么它就在进行揭开；如果它以另外的方式做，那它就是假的，那它就是在进行歪曲。”引出这段话，是为了对付在逻辑学中以及在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中的一种流行的错误。人们认为：肯定是σύνϑεσις［结合］、结合；否定是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分开。但前面那段话却表明：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这两者，即肯定地和否定地让看，都是σύνϑεσις［结合］。不仅当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是真的时，这会起作用，而且当它们是假的时，这也会起作用。τὸ γὰρ ψεῦδος ἐν συνϑέσει ἀεί· ϰαὶ γὰρ ἂν τὸ λευϰὸν μὴ λευϰὸν, τὸ μὴ λευϰὸν συνέϑηϰεν.［假的东西总是位于结合中；当说白的东西是不白的时，就已经结合了不白的。］（《论灵魂》第三卷第6章，430b1以下）假的东西仅仅出现在那有着某种σύνϑεσις［结合］的地方。因为，即使我将白的东西作为不-白的加以谈及时，不-白的也同白并放在了一起。因此，所有的肯定和否定——无论真或假，先行地就是一种σύνϑεσις［结合］。


  但反过来，这两者，即否定和肯定（Ab- und Zu-sprechen）、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肯定地和否定地让看，先行就是一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在紧接所引的《论灵魂》中的那段话那儿，亚里士多德联系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来说这点：ἐνδέχεται δὲ ϰαὶ διαίρεσιν φάναι πάντα.［也能够把所有这些说成是在分开。］（430b3以下）肯定和否定同样能够被阐释为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即分开。分开的确是知觉、νοεῖν［看］的一种实施方法，即把ὄν［是者］、把整体保持-在-视线中（Im-Blick-Halten）的一种实施方法；它是一种保存着地让整体被看，一种把-一个-同-另一个-并置（Das-eine-mit-dem-anderen-Setzen）。


  σύνϑεσις［结合］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构成了νοεῖν［看］之完整的实施方法；并且，只要νοεῖν［看］是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的νοεῖν［看］，那它自身就能够是ϰατάφασις［肯定］或ἀπόφασις［否定］。在νοεῖν［看］的两种实施形式那儿、即在σύνϑεσις［结合］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那儿，本质性的东西是原初统一地把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即把所谈论的东西、位于言谈中的东西保持-在-视线中。在σύνϑεσις［结合］中显露出来的情况是：谈及把一个同另一个一起看，并由此把整体一起看。反之，在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那儿有的则是：λόγος［逻各斯］，由于它让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被看，故它一开始就把那被看到的整体（黑板）加以分开（板子-黑色的），但不是如νοήματα［被知觉者］被并排放在一起那样，而是：ὥσπερ ἓν ὄντων［仿佛是一］（《论灵魂》第三卷第6章，430a28），仿佛将它们看作一。如果我们牢记ἀπόφανσις［表达］的基本结构，牢记让看和看的基本结构，我们就能理解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整个教导。肯定和否定就实施在这种基本姿态中注159。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第九卷第10章、第十一卷第8章（1065a以下）中，与一种更为本质的联系中——同《论灵魂》第三卷第6和第7章相比——探究了σύνϑεσις［结合］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之结构，并同时探究了ἀληϑές［真的］之现象。


  δ） ἀληϑές［真相］作为是之照面性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2和第4章）


  我们已经指出：真的-是（das Wahr-sein）、揭开，是人的生活的一种是之类型，并且首先同世界相关。由此就生起了下面这一难题：是者，只要它被揭开了，那它同其他的是之性质处于何种联系中？因为人们一旦摆脱了各种认识论及其偏见，就会看到，无蔽在一定方式上就是是者本身的一种是之性质。因此，亚里士多德谈到了一种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即谈到了一种是者——只要它是无蔽的，并相应地谈到了一种μὴ ὂν ὡς ψεῦδος［在假之含义上的不是者］；确切讲，他谈到它们，乃是与是态学研究——通过区分出能够于其中对是（Sein）加以谈论的不同的着眼点——的一种原则上的诊断相联系。它们是：1.诸范畴中的ὄν［是者］，2.ὂν ϰατὰ συμβεβηϰός［依偶然而来的是者］，3.δυνάμει［在潜能上］和ἐνεργείᾳ［在现实上］的ὄν［是者］，4.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注160。在此ἀληϑές［真的］这一现象出现在同是者本身的诸基本规定这一问题的联系中。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依然说，只要是下面这种情况，那这种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并不真正落入是态学的主题中，那就是：关于是者，ἀληϑές［真的］之性质没有提供出属于该是者本身的某种东西来，相反，是者仅仅是在此的，它遇见到一种进行揭开的意指注160a。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把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从是态学的考察中给排除了出去，就认为这种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意味着下面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对的，那就是：在判断的有效性之意义上的真地是（das Wahrsein）。亚里士多德并未谈到这一点。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不是依照一种纯然实际发生着的思想进程而被接受下来的是。相反，它是诸范畴也是其诸是之规定的那同一是者之是。只不过它同诸范畴如下面这样相联系，那就是：诸畴属于作为是者的是者本身，而ἀληϑές［真的］仅仅是是范者的一种是之性质——只要是者为了一种把握而是在此的和到场的。在这儿谈的根本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是，谈的不是判断之有效或无效。毋宁说，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与那作为是态学之主题的是者是同一种是者：世界这种是者（das Seiende der Welt）。通过仔细注意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甚至把这种性质、这种是，在最终意义上指派给了是态学上的考察注161。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证明自己为是之性质——只要它照面。由此我们将赢得对下面这点之范围的一种概观，那就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真地是意味着什么。下面这点将显现出来：真地是、无蔽，并不定居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但是，如果不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那么正面的问题就是：那在哪儿？由此出发我们再次取得对《智者》的核心问题的定位，该问题就是：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之是，是否有着诸如μὴ ὄν［不是者］这样的东西，是否不是者是。进一步考察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这一难题，只能在下面这种情形下进行，那就是：我们根据亚里士多德来把握《智者》之开端注162。


  过渡注163从ΑΛΗΘΕΥΕΙΝ［去蔽］出发对主题域的确定


  §27. 到目前为止所完成了的东西，以及进一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对通达方法（=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赢得。任务：从柏拉图那儿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出发（=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对主题的确定。对主题的首次显示：对是之概念的革命；不是者（=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之是


  我们迄今所考察的东西，对于理解柏拉图的一篇科学的对话具有一种准备意义。我明确强调一篇科学的对话，乃是为了表明并非柏拉图的所有对话都抵达了科学的考察之高度，尽管它们在某种方式上全都以认识为目标。如果不通过亚里士多德，那就没有科学的理解，即没有对柏拉图的历史学的返回。亚里士多德首先仿佛阻断了通往柏拉图的每一门径。如果我们想起下面这一点，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总是来自较后者，又作为较后者而后退回那些较前者；并且，在原则上的哲学考察之领域内没有任何的随意性。在历史学地退回到我们精神生存之根本源头那儿，毋宁要加以持守的乃是历史发展之内在进程。对某一哲学或某位哲学家的选择决不是随意的。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允许根据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精神爱好，从各种历史的生存之可能性、观念、样板出发来选择自己，由此而随意地见过历史，那么，这并不适应于哲学研究——只要这种研究要在其诸基础上揭开此是、只要这种此是即我们自身就是历史。因此，经受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种阐释的洗礼——无论明确还是不明确——这根本地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那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无非就是对柏拉图和更早的那些人绞尽脑汁所思索的那些难题的一种更为彻底的把握。对柏拉图的一种阐释不仅不能越过亚里士多德，而且对之的所有阐释都必须在他那儿经受考验。依循诠释学的原则，我们从明亮的东西返回到昏暗的东西；即从清楚的东西或相对打开了的东西返回到含混的东西。“含混”在这儿不能被理解为轻蔑性的评价，相反，它意味着：在柏拉图那儿看和问的各种方向还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这不是由于某种主观精神上的无能，而是由于诸难题的困难。当诸引导线索对于各种内在倾向来说是可供利用的时，含混的东西、没有打开的东西方才能得到理解。这些引导线索不能够是一些随随便便的哲学问题，同样也不能够是以最肤浅的方式而来的某一体系中的所有可能性。相反，希腊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是之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ein）、是之意义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inn des Seins），并且典型地是真之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注164。


  只要我们通过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注165的迄今为止的考察而占有了由之在对话中进行看和问的基本立场，占有了对话式的商谈之步骤本身行进其间的那种方法，那我们就在某一方向上充分地做好了准备。然而，在该准备中要加以确定的不仅有进行研究的考察之方式，而且同样重要的还有这种考察的主题域本身。在我们首先注166着手的那篇对话中，主题域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双重性格。在《智者》中追问和商谈的是：智者是什么，确切讲，目的在于解决哲学家是什么。智者首先在其行为的多样性中变得可见。从其行为的这种多样性以及对之相应的阐释那儿，其所作所为所关乎的东西同样变得可见。智者式的言谈方法和同所有事情打交道的交道方法，同时让这种打交道所涉及的东西变得清楚。


  智者的行为，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算作一种τέχνη［技艺］。早前注167我已经表明：在柏拉图那儿，τέχνη［技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σοφία［智慧］、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些表达部分地还是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的注168。对于柏拉图来说，τέχνη［技艺］具有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中该表达所显示的那种含义之宽度，那就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于某种行为上的精通。在这儿，对于智者来说紧要的事情是精于谈论所有存在的东西（alles, was es gibt）；这意味着：在谈论是者上的一种精通。在进一步的刻画过程中，一种值得注意的规定参加了进来，那就是：这种精通其实是对所谈论的东西的一种欺骗。在其言谈中，智者把他所谈论的东西发布为根本地、在真正的考察那儿它所不是的东西，即发布为不是如他将之加以显示那样的东西。在对对话的最初阅读中就确实立马跃入眼帘的、从完全不同的方面一再开始的对智者的多样刻画，具有下面这种意义：在希腊人的生活范围内，把智者的具体的此是非常具体地带到近处。但是，从那儿，即从智者的行为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实际的此是那儿——它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之内的确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从智者的行为的这种无可争辩的、有力的是那儿，下面这点同时变得清楚，那就是：他所作所为所关乎的东西、他作为智者所关乎的东西，是带有欺骗和蒙蔽的。但只要欺骗和蒙蔽是那在根本上不是的东西，是把某一不-是者（ein Nicht-Seiendes）发布为是着（seiend）的一种是者（ein Seiendes），那么，不-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Nicht-Seienden）就从智者的此是自身那儿变得清楚起来。因此，从智者的是之具体化和实际性那儿，从诸如某位智者那样的东西之生存那儿——诚然为了一种处于更高阶段的考察，显现出：不-是者——欺骗、蒙蔽——是。


  这种洞察，即不-是者是，同时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见解、对迄今为止还被柏拉图本人所维护的是之意义的一种革命。因此，对智者的是之类型的阐释，最终被视作对不-是者之是的展示。这种展示无非就是对是自身之意义以及对包含其间的不之性质的更为彻底的把握。而这意味着不是在一种方案之意义上，而是在对话之进程中以对是之问题的一种具体探讨的方式,对哲学研究之主题的一种更为源始的占有。随着对是之研究的这种更加彻底的把握和奠基，同时给出了对这种研究本身、即对哲学活动的一种更为根本的阐释。因此，通过对不-是者之是这一主题的实事性考察，返回到对一种新的真正的生存的考察、即返回到对哲学家的考察。独特的是：在此涉及的不是某种类型的人，从事的不是关于不同的人之类型的类型学（Typologie），而是一种实事上的研究，根据该研究，哲学家的意义从其自身那儿跃出——不管柏拉图明确谈到这点与否。随着对智者的生存之意义这一问题的回答，哲学家的意义这一问题也间接地一道得到回答。


  如果我们由之把问题提法之分量转到实事上的是之概念这一问题上，转到对迄今为止的是之概念的翻转上，那么，我们就被置于了占有考察之立场这一任务的前面——基于该立场不-是者之在场第一次到场和变得明显。重要的是：现象学地证明诸实情。我们将必须检查：不-是者之是以何种方法到场和变得明显？在哪儿并且如何不再避开不-是者之在场？我们还将必须追问：这种方法意味着什么？面对不-是者之是，对是之概念的改造和发展如何得以实施？巴门尼德先前是如何赢得是之概念的？柏拉图又是从哪儿达到其是之概念的？因此，考察之主题就是在其是中的是者；只要是者是，那就涉及是者之诸性质。


  在该对话中所涉及的这种是者，是一种对之有所言说之主题，确切讲，是下面这样一种言说、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主题：于其中是者作为被揭开的东西变得可见。因此，柏拉图总是说ὂν ἀληϑινόν［被去蔽了的是者］；这种是者就是作为在其自身被揭开了的是者。关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即关于通达被揭开了的-是者（das Aufgedeckt-Seiende）之方法，我们已经充分地加以了定位注169。在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诸可能方式中，我们已经认识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唯有它单单致力于纯粹地揭开，那就是ϑεωρεῖν［静观］，确切讲是σοφία［智慧］之ϑεωρεῖν［静观］，而这种静观具有下面这种意义：它在是者的ἀρχαί［诸本源］中、根据那一开始就作为是而已经是的东西，让是者变得可见，即让ὂν ἀληϑινόν［被去蔽了的是者］或ὄν［是者］之ἀληϑές［真相］变得可见。基于是（Sein）和被揭开了地是（Aufgedecktsein）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希腊人甚至能够简要地说：哲学关乎ἀλήϑεια［真］注170。ἀλήϑεια［真］一方面表明某种东西之绝对的无蔽地-是（Unverborgen-sein），但正如λόγος［逻各斯］之含义一样，它同时也相应地意味着无蔽者自身、无蔽的是者。对ἀλήϑεια［真］的绝对使用无非表明在其是中的是者——只要是者真正被揭开了注171。


  我们已经凭借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弄清了通达方法以及观察和揭开之方法，但并未相应地让主题域、是之研究本身变得清楚，即没有让是者之主题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是态学中所讨论的那样变得清楚。这仅仅不充分地加以显示了。即使我们花上多于一个学期的时间在这儿来展示这个方面，即展示亚里士多德的是态学，那也是做不到的。我们仅仅打算从一开始就以某种极其简略的处理办法来谋得对该篇对话所讨论的东西的一种定位；确切讲，既然通过通达方法和行事方法主题域方才是可确定的，故最为简略的做法是：我们尝试诉诸出现在柏拉图那儿的那种独特方法、即诉诸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来更加仔细阐明我们首先已经讨论过的东西，阐明在该篇对话中的考察方法、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28. 对柏拉图辩证法的首先刻画


  a） 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对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所解决过的东西的重演和继续：拒绝把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真之真正处所注172。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最切近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方式，以及作为进行遮蔽的闲谈。“辩证法”的基本意义：冲-破（Durch-brechen）闲谈，朝向看（νοεῖν［看］）之倾向


  如果为了理解对话通过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阐明而进行的准备是一种有基础的准备，并且应当是一种真正的准备，那么，根据该准备，该篇对话的考察方法、即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就必定会变得可理解。从关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所解决过的东西出发，必定能够显示出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即显示出在对话中进行详细讨论的那种独特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对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意义的澄清，我们同时赢得了对下面这些东西的一种理解，那就是：为何对在对话中所处理的东西的探讨，居然要以“对话”的方式进行；为何柏拉图要在对话中从事哲学活动。之所以如此进行，决非如人们浅薄地说的那样，是因为柏拉图乃一位文艺家，他想优美地表现这类事物，并且如所有这些事情被称作的那样；相反，乃是出于哲学活动自身的一种内在困境，出于对苏格拉底所给予他的那种推动和激发的彻底接受：从作为闲谈的λόγος［逻各斯］出发，即从首先被给予的关于各种事物所谈的东西和四处流传开来的东西出发，穿过真正的言说而抵达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它作为λόγος ἀληϑής［真的逻各斯］对那被谈论的东西确确实实地说出了某种东西。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是一种从某一被说的东西出发对言说的穿过，目的乃是要抵达某一陈述、抵达某一在真正意义上关于是者本身的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种意义上，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正如它后来在柏拉图的《智者》中被称作的——是一种δια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穿过逻各斯］（参见253b10），即对那被说的东西的一种穿越，并且是这样的：它指出那能够在其中于是上被意指的东西。因此，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如λόγος［逻各斯］一样具有揭开功能，并且尤其是一种以详细讨论的方式所进行的揭开。这种详细讨论从人们首先和事先对那要加以谈论的东西已经说过的东西开始，穿过它，在一种对主题真正说出了某种东西的言说中、在陈述中、在真正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对准和发现它自己的目的。


  如果我们说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作为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是进行揭开，无论如何在这种实际性中被这样接受，那么，其中就有着：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属于λόγος［逻各斯］。通过更为严格地审视就会说：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并不径直就构成了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实施方法，从而揭开并不固有地处在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相反，λόγος［逻各斯］能够承担但并不必须承担揭开之功效。然而，实际上λόγος［逻各斯］恰恰首先和通常彻底统治着所有的揭开方式，以至于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所了解到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所有那些先前的形式——除了νοῦς［智性直观］之外，都被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这种性质所规定；它们都以谈论的方式加以实施。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未仔细考察λόγος［逻各斯］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这种密切联系。他实际上仅仅给出了下面这一提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所有方式首先和通常都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有所谈论的谈及，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最切近的实施方法，而νοῦς［智性直观］、即纯粹知觉，作为这样的东西对于人、即对于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νοεῖν［看］首先和通常是一种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因为同……打交道（Umgang-mit）被λόγος［逻各斯］统治着注173。


  因此，λόγος［逻各斯］能够承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但它能够这样做，不是基于其自身，而是基于当时的νοεῖν［看］和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即基于当时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根据其源始的意义及其源始的实际性，λόγος［逻各斯］根本不是进行揭开的，极端地说，它简直是进行遮蔽的。λόγος［逻各斯］首先是闲谈，而闲谈具有下面这一实际性：它不让事情被看，而是形成了停留于如此被说的东西那儿的一种独特的知足。闲谈的宰制恰恰向此是注174锁闭了是者，并且由此导致了在那被揭开的东西和可能的揭开活动面前的瞎盲。但是，如果λόγος［逻各斯］在作为闲谈的这种实际性中首先彻底统治着此是，那么，向着被揭开的是者的挺进就恰恰必须穿过λόγος［逻各斯］。这种挺进必须是下面这样一种言说，那就是：在顺说和逆说（Für-und Gegensprechen）中它越来越引向言谈所及的东西，并让该东西被看。因此，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在其自身就具有朝向某种νοεῖν［看］、即朝向某种看的内在倾向。然而，只要考察停留在λέγειν［说］中，只要它作为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持留在详细讨论中，那么，这样一种详细讨论虽然能够抛弃闲谈，但也只能进行尝试，即尝试向事情本身挺进。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停留在谈论中；它无法抵达纯粹的νοεῖν［看］。它没有真正的手段前往它真正以之为目的的东西，即前往ϑεωρεῖν［静观］本身那儿。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只要它还停留在λέγειν［说］那儿，那么，即使它没有抵达其目标、没有绝对地揭开是者，那它也无需是一种消遣；相反，只要它冲破了闲谈、掌控了闲谈，在言说中于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被意指的东西，从而让那被谈论的事情第一次在一种首次的通告中和在其最切近的外观中浮现出来，那它就具有一种真正的功用。这就是柏拉图的辩证法的基本意义注175。这种辩证法在其自身那儿就具有朝向一种看、朝向一种揭开的倾向。因而人们不可能通过在直观（Anschauen）和思想（Denken）之间做出一种区分、并且把辩证法放到思想一边而把握辩证法。辩证法决非与所谓单纯的直观相对照的所谓思想的一种更高阶段，而是相反，辩证法的唯一意义和唯一倾向就是：穿过仅仅被谈论的东西，准备和形成真正源始的直观注176。最终看到是者本身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辩证法，柏拉图没有推进到这点，这种包含在他自己的辩证方法中的欠缺规定着其辩证法中的某些要素，例如，谈论得很多的ϰ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注177，即诸属之间的结合、共同-保持-在一起（Sich-miteinander-Halten）。这些性质根本不是一种优越的哲学方法之优点和规定，而是一种原则上的含混和不清之表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含混不清奠基在事情本身的困难上，奠基在这样一种首次的基本研究之困难上。


  b） 对传统的辩证法之观点的批判。辩证法：不是思想技巧，而是νοεῖν［看］的预备阶段。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法的立场


  λόγος［逻各斯］的统治后来导致一种反作用——正如在今天依然还表现的那样，并且尤其是在一般“理论的东西”那儿和在“逻辑的东西”那儿。哲学史和在辩证法上加以定位的哲学考察，在这种柏拉图的辩证法那儿取得了最初的理想，并在那儿看到了哲学活动的一种优越的类型。在此之后，人们适时地做成了哲学的思想技巧（Denktechnik）这一大奇迹，即辩证地往复（Hin und Her）这一思想技巧，也就是下面这一方法：当它尽可能地不受制于专业知识，并且除了一种流于空洞的、放肆的理解之外别无他物属于它时，它最为流行。那对于柏拉图来说是一种内在困境的东西——即到达事情那儿所面临的困境，在这儿却被弄成了同事情一道嬉戏的一种原则。在辩证法中柏拉图的努力，恰恰走在相反的路上去看ὂν ἀληϑινόν［被去蔽了的是者］、即那是着的东西。对柏拉图的辩证法以及或许一般辩证法之意义的这种误解之反面，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法之立场的低估。在哲学史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话，那就是：人们说，亚里士多德不再理解柏拉图的辩证法，并且将之降格为进行推论的思想的一种单纯技巧注178。


  新近人们再次强调亚里士多德撤销了“辩证法”这个词在柏拉图那儿的高贵身份。现在，这样一些的确在哲学上没有多少意指的术语，源于一种浪漫主义的哲学观。只要人们取来正确的理由，而不是在背后隐藏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惋惜，那这一说法就是恰当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撤销辩证法的高贵身份，不是因为他不再理解它，而是因为他更加彻底地理解了它，因为他把柏拉图本人把握为凭借其辩证法而走在通往ϑεωρεῖν［静观］的途中，因为他本人成功地现实化了柏拉图所汲汲追求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辩证法的内在界限，因为他更加彻底地进行哲学活动。通过对柏拉图的辩证法的这种限定，他同时也处在将其相对的权利交还给它这一情形中。诚然，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仅仅因为他在科学考察之范围内以及一般地在人的生存之范围内来理解λόγος［逻各斯］和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具有何种功用。仅仅基于在生活之范围内对λέγειν［说］这种现象的一种积极理解，正如我们在其《修辞学》一书中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方才赢得完全具体地阐释λέγεσϑαι［被说］并由此更加清楚地看清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基础。因此，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可能把辩证法加以降格，因为对他来说辩证法根据其意义就已经是在下的，即是ϑεωρεῖν［静观］的一种预备阶段，并且作为预备阶段，它根本不是一种机敏的行动和思想，相反，就其意义来说它总已经是一种想看（Sehenwollen）——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刚好具有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即让看之意义。辩证法不是一种劝说艺术，相反，它恰恰具有反面的意义，即把参与谈话人带向看，并开启他的眼睛。


  我们打算简要地再现对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那种更加清楚的规定——如它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所出现的那样以及如我们在对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阐释那儿已经赢得的那样，以便同时考验已经给出的关于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和辩证法的阐释。我们问：亚里士多德在何种场合和在何种联系中谈论辩证法？于亚里士多德那儿对辩证法的这种考察，同时服务于总结对柏拉图的对话进行阐释所进行的准备。因此，凭借于亚里士多德那儿对辩证法的这种考察，我们最终走向对话本身；因此，我们必须牢记那已经标画出来了的考察的步骤之次序，并且我们尤其要同时盯住在这种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中被谈到的主题注179。


  在迄今为止的探讨中，在考察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以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νοεῖν［看］之间的联系中，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表达在不同的含义上与我们相遇。如果将λόγος［逻各斯］阐释为对某种东西的谈及和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论，是有根据的，那么，对λόγος［逻各斯］及其基本含义的这种阐释也就必定是λόγος［逻各斯］那些其余派生含义得以被理解的根源注180。注181既然它们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总是一再极其含混地和不清楚地出现，故我预先讨论这些含义。


  c） 在柏拉图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表达的诸含义


  柏拉图在完全不同的含义上谈论λόγος［逻各斯］，但又不是任意地，而是在一种于事情中总有着某种基础的不确定性中。λόγος［逻各斯］意味着：


  1.λέγειν［说］。


  2.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确切讲，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即被说的东西这种含义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能够意指被谈论的东西，因而指内容，另一方面又能够意指


  3.被说地是（Gesagtsein）、该内容之被说出了地是（Ausgesprochensein）——已经如此如此地说它了——，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恰恰在日常此是那儿进行统治的是之类型，从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被说地是常常仅仅满足于唤起关于被说的东西的一种πίστις［信念］、即一种信念，但却没有明确地占有被说的内容和说的方式。


  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术语首先就变化在这三种不同的含义中。然后它意味着


  4.λόγος［逻各斯］同εἶδος［埃多斯］所意指的一样多。这一含义同下面这点相联系：λόγος［逻各斯］能够意味着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即被说的东西；确切讲，只要λέγειν［说］意味着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让看，那么，λόγος［逻各斯］就能够意味着人们在说中让之被看的那种是者，即在如其看起来的样子中的是者、在如其在作为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所显示出来的样子中的是者，从而λόγος［逻各斯］能够常常等同于εἶδος［埃多斯］或者理念。在其他含义中我们发现


  5.λόγος［逻各斯］与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εῖν［看］的一种等同。我们从前面所讲的知道，λόγος［逻各斯］是那种被把握为构成人之是的基本规定的现象：人作为进行言说的有生命的东西。然而，只要这种说是看、知觉、αἴσϑησις［感觉］以及νοεῖν［看］的实施方法，那么，作为人之是的基本性质的λόγος［逻各斯］就同时代表着人的ζωή［生命］的另一种规定，代表着νοῦς［智性直观］注182。通过曲曲折折的这些现象上的扭结，最终人们将λόγος［逻各斯］翻译为理性。然而，λόγος［逻各斯］并不指理性，并且它在它自身那儿并不具有νοεῖν［看］的意义，相反，它只能是知觉本身的实施方法。人们必须在这种使用中澄清那在此以未加阐明的各种实情为基础的东西。


  6.λόγος［逻各斯］意指关系。这种含义基于λέγειν［说］这一基本含义而变得可理解。λέγειν［说］意味着：λέγειν τι ϰατά τινος［根据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即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或者着眼于某种东西谈及某种东西。在λέγειν［说］那儿有着一种由……来看（ein Hinblicken auf），即从一种东西出发去看另一种东西；因而λόγος［逻各斯］也就如关系所意味的一样多。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术语根据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而具有关系这一派生的含义。由此下面这点也变得可理解，那就是λόγος［逻各斯］


  7.意指ἀνάλογον［类比］，即“相应的（ent-sprechend）”、相应的东西（das Entsprechende），作为关联着地是（Bezogensein）的一种确定类型的相应（das Entsprechen）注183。注184


  我将我自己局限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诸含义的这种范围内，因为我们主要遭遇这些含义，并且尤其是这样：多个含义常常被意指在一个东西身上。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在对话式的诸考察中，一个步骤从另一个步骤得出。只要我们想执着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某一孤立的含义，这将始终是昏暗的。


  于是，对διαλεϰτιϰή［辩证法］的简略定位成为了向着对话本身的过渡。亚里士多德在两个显著的地方谈到了辩证法：1.与对作为是者之基础科学的哲学之任务的规定相联系，《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2.在《论题篇》中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学说那儿，以及关于诡辩的那篇论文注185那儿——它的确真正属于《论题篇》并且必须被算作《论题篇》的最后一卷。因此，1.与σοφία［智慧］相联系；2.与在理论上的谈论之意义上的关于λέγειν［说］的理论相联系注186。与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即基础科学相联系对辩证法的考察，同时给予我们下面这个机会：将一种具体的眼光投向是态学研究之领域，并形成关于希腊的是之研究所从事的东西以及它如何从事它们的一种预备概念。我们迄今都只是听见说它讨论是者的ἀρχαί［诸本源］。我们将在一个简短的讨论中看到这样一种ἀρχή［本源］看起来是怎样的。同样，对关于λέγειν［说］的理论的考察也将成为动因，促使在与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的联系中理解“逻辑的东西”之概念。


  §29. 补充：就希腊是之研究的基础来看在柏拉图《智者》中的革新


  a） 在柏拉图《智者》中是之研究的双重引导线索：具体的此是（哲学家，智者）；λέγειν［说］


  如果我们整体地对待《智者》并从其标题出发注187，那么，在进一步审视中就会得出下面这一结论，那就是，只要一种确定的生存方法（Existenzart）注188、即哲学家的生存方法现在被确立为讨论是和是者的基础，那么在迄今为止对希腊哲学的考察之范围内就有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革新；因为对话的目的，无非就是阐明具体的此是之类型的这种基础，并由此仿佛产生出是者于其中能够在其是上显示自身的背景。我认为，与一般希腊的是之考察的起点相比，即与巴门尼德的立场相比——在那儿是（Sein）单纯在与νοεῖν［看］的关联中被规定，对是者之是的研究的这种新基础是值得注意的。诚然，只要哲学家是那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上进行νοεῖ［看］、知觉、观望的人，那么，除了带有下面这一区别之外在原则上就是同一回事：在巴门尼德那儿这种νοεῖν［看］依然还是完全未被规定的。他没有说它是否是对某一确定的是之领域或一般是者的νοεῖν［看］；相反，他仅仅一般地、不明确地谈到是，也这样谈到νοεῖν［看］。不是着眼于结果而是着眼于研究的这种中转，在于：是之意义这一问题被置于其上的那种基础现在变得具体了。对基础加以占有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但结果也更加丰富了。在此显现出：甚至不—是者也在其是中得到认识，它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也成为了问题。总的说来，在两种情形下显现出：只有是者在此是，正如我们所说的，只有是者毕竟能够来照面，关于是者某种东西方才能够就其是而被认出。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在其最切近的和最源始的照面方法（Begegnisart）中把持前来照面的是者，并且在这种照面方法中追问它作为什么而显现。这是一种方向：是者之意义问题和是之问题于其中被提出来。


  只要来照面的是者——在质朴的是态学中首先是世界——照面了并且于日常此是那儿是在此的，而日常此是谈论着世界注189，以至于谈论和谈及同时成为是之问题所依循的一种进一步的引导线索，那么，对于一种更加具体的是之研究来说，另一个方向就直接与之联系在一起。要问的是：只要是者是被谈及的东西、被谈论的东西、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那它看起来是怎样的？这种以λέγειν［说］为引导线索的是之问题，同时是逻辑学的真正本源。“逻辑学”在希腊的意义上首先根本与思想无关，相反，它完全处在是之问题这一任务之范围内。因此，《智者》，以及柏拉图的其他那些围绕它而进行的对话，是在巴门尼德的立场和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它完成了整个希腊是态学的所有这些方案——之间的一种值得注意的中转。只有当我们在那完全没有得到解决和基于该立场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东西上源始地、充分地把握了《智者》，《智者》的这种含义方才会确然无疑地显现出来。基于该立场无法加以排除的、对于我们来说在此是的那些基本困难，依然存在注190。因此，不仅前来照面的世界，而且世界——只要它被谈及了，在这种双重意义上作为是之研究的引导线索而被给出。


  b） 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是之研究的引导线索（“是态-逻各斯”）


  因此，只要在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中是者是在此的，那么λόγος［逻各斯］、即对世界和是者的谈论就具有引导线索的作用。甚至在是之研究——如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超越辩证法、超越附着-停留（Verhaftet-Bleiben）于被谈及的是者而朝向对ἀρχαί［诸本源］的纯粹把握、朝向ϑεωρεῖν［静观］那儿，也能够显现出：对于对是的最终把握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也还是根本性的。甚至亚里士多德，尽管他要克服辩证法，但他在其对是的整个问题提法那儿也还是依循着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实情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形式是态学（formal Ontologie）并投身其中的那种东西之根源。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是一种就其是来追问是者的方法——而λόγος［逻各斯］在那儿是并且始终是引导线索。但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显现在其独特的关系结构中：λέγειν［说］总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ι ϰατά τινος［根据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那它对于把握那根据其意义不再能够作为某种其他的东西加以谈及而是只能在其自身加以把握的东西来说，就是根本不合适的。在这儿，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种最切近的、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中仿佛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要超越它，那就得有着一种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新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4章所显示的那样，那就是：λόγος ϰ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的逻各斯］。


  基于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结构的这种更加深刻的洞察，亚里士多德成功刻画了柏拉图辩证法本身的暂时性。亚里士多德是在与被称之为在其是上考察是者的“第一哲学”的那种研究类型的联系中,完成该刻画的。亚里士多德阐明了一种源始的、最早的是之科学（Seinswissenschaft）的观念，与这种阐明相联系他也引证了辩证学家和智者——只要他说甚至这些人也主张他们是哲学家注191。同时凭借对哲学的这种主张，他们的认识及其认识-兴趣（Erkenntnis-Interesse）对准的是整体、是ὅλον［整体］、是ἅπαντα［全体］、是所有的是者，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是者。亚里士多德在这种考察中根据事实得知，有着作为非真正哲学家的辩证学家和智者，并且对此的一种证明就是：哲学以整体为目标。诚然，哲学在一种完全确定的意义上以整体、即以ὅλον［整体］为目标：不是以下面这种方式，那就是仿佛要列举、叙述所有存在着的是者（alles Seiende, das es gibt）在内容上的各种规定性，列举、叙述是者有什么情况以及各个事物处于何种情形下；相反，它以是者为目标，乃是就其是并且仅仅就其是来说的。因此，正如我们要说的，它不关乎是态上的东西（das Ontische），不以我消融于是者中的那种方式关乎是者本身；相反，它以下面这种方式关乎是者，那就是：我把ὄν［是者］作为ὄν［是者］加以谈及——ὂν λεγόμενο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被说］——因此我如此地谈及是者以至于它仅仅就其是而不是在某一其他方面被谈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完全明确地展露了“是态-逻各斯（Onto-logie）”注192之观念、λέγειν［说］之观念、就其是谈及是者之观念。在这种联系中，他实现了对辩证法和智者术的划界，那就是把它们同这种关于一种第一哲学的观念区分开来。我们想借助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所给出的阐述，极其简略但又较为具体地澄清这一点。


  §30. 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哲学——辩证法——智者术（《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2章）注193


  a） 第一哲学之观念。第一哲学作为关于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的科学。对第一哲学和各种特殊科学之间的划界。是（das Sein）作为φύσις τις［某种自然］。古代的στοιχεῖα［元素］-研究。其他的是之结构。第一和第二哲学


  《形而上学》第四卷似乎极其独断地以下面这句话开始：Ἔστιν ἐπιστήμη τις ἣ ϑεωρεῖ τὸ ὂν ᾗ ὂν ϰαὶ τὰ τούτῳ ὑπάρχοντα ϰαϑ' αὑτό.［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属于这种东西的东西。］（第1章，1003a21以下）“有一门科学，确切讲有着这样一门科学，它ϑεωρεῖ［静观］、考察τὸ 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是者作为是者（das Seiende als Seiendes）”，这意味着，恰恰就其是来考察是者，因而不是就它作为别的什么东西、不是就它具有这样那样的性质来考察是者，而是就它作为是者来考察它——只要它是（ist）；ϰαὶ τὰ τούτῳ ὑπάρχοντα ϰαϑ' αὑτό［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属于这种东西的东西］，“以及那就其是来说ὑπάρχει［属于］这种东西、即属于是者的东西，一开始就已经在此是的东西”，既属于是者也属于是，并且是ϰ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地］、“在其自身地”属于它。因此，最为简略地说，存在着一门考察是者的诸是之性质的科学。传统的阐释在这儿已经发现了下面这一困难，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对第一哲学的这种宣告中将第一哲学称作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然而，同σοφία［智慧］相比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并不是一种源始的科学。因为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即它以各种确定的原则、公理和基本概念为前提。因此，严格说来，下面这点是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意义相矛盾的：它能够理论地在其源始性中把握某种源始的东西。因此，人们认为这儿必定说的是：ἔστι σοφία τις［它是某种智慧］。人们立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荒谬。亚里士多德恰恰不是想在术语的使用上说：同各门具体的特殊科学相对照——好像我们会说似的，存在着一门“科学”，它在其是上考察、ϑεωρεῖ［静观］是者。因此，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在这儿具有非常宽泛的ϑεωρεῖν［静观］之意义。人们在这儿不可以在炫耀性的（epideiktisch）注194理念之意义上来压制表达。这儿所涉及的乃是一种认识方法——其本性和方式恰恰得首先加以规定。与ὂν ᾗ ὂν［是者作为是者］相应的乃是σοφία［智慧］难题。


  于是，这种在其是上考察是者的科学，αὕτη δ' ἐστὶν οὐδεμιᾷ τῶν ἐν μέρει λεγομένων ἡ αὐτή［它不同于所有在部分中被说的东西］（1003a22以下），“它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它与其他不相合，即οὐδεμιᾷ τῶν ἐν μέρει λεγομένων［不同于所有在部分中被说的东西］。人们在进行翻译时，似乎大多将λεγομένων［被说的东西］同ἐπιστημῶν［知识］相联系。但上下文和稍后的部分（第2章1003b17）都显明：λεγόμενα［被说的东西］意指的是诸科学所关乎的那些事情本身。因此，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科学，它们关乎“部分地”、在这儿意味着“局部地加以谈及”的那种是者。存在着一些科学，它们从是者整体那儿切下一些特定的区域，并各自分别地纯粹就其本身谈及这些区域，在λέγειν［说］中探讨它们。正如我们所说，每一这样的科学都具有其特定的领域。与这些科学的每一领域相应的，乃是某一特定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即某一源始的知觉——某一领域之基本性质于其中得到把握，无论明确与否；在几何中是空间关系或位置关系（Raum-oder Lagebeziehung）——它根本还不是同作为是的是（das Sein als solches）一道被给出的，在φυσιϰή［物理学］中是是者——只要它是运动的。物理学家首先并不证明作为其主题的是者是运动的，而是一开始就已经这样来看它。是者的每一家族、每一独立的领域都具有某一特定的αἴσϑησις［感觉］——它促成了通达其原初的实事性质的门径：空间、运动。这意味着：这样的μία αἴσϑησις［某一感觉］，如此与那被看到的东西相关、与被看者相关，以至于这种被看到的东西同ὅλον［整体］、“整体”相比是ἐν μέρει［在部分中的］、“局部的”。但考察是者之是的这种科学，οὐδεμιᾷ ἡ αὐτή［不同于］、“不同于”那些局部地谈及是者的科学。在紧接着的那个句子中这变得更加清楚。οὐδεμία γὰρ τῶν ἄλλων ἐπισϰοπεῖ ϰαϑόλου 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 ᾗ ὄν, ἀλλὰ μέρος αὐτοῦ τι ἀποτεμόμεναι περὶ τούτου ϑεωροῦσι τὸ συμβεβηϰός.［因为其他任何科学都不普遍地考察是者作为是者，而是切取它的某一部分并考察该部分的属性。］（第1章，1003a23以下）“其余的任何科学都不整体地就是者的是考察是者，相反，它们中的每一门都从是者那儿切取一部分，并考察该部分”，更为准确地说：“考察那被如此切取下来的是者作为是者所固有的那种东西”，因而几何考察位置关系本身。


  ἐπεὶ δὲ τὰς ἀρχὰς ϰαὶ τὰς ἀϰροτάτας αἰτίας ζητοῦμεν, δῆλον ὡς φύσεώς τινος αὐτὰς ἀναγϰαῖον εἶναι ϰαϑ' αὑτήν.［既然我们寻找的是各种本源和各种最高的原因，显然它们必定属于某种在其自身的自然。］（1003a26以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寻找τὰς ἀρχάς［诸本源］、即是者之是由之是其所是的那些出发点”，确切讲乃τὰς ἀϰροτάτας αἰτίας［各种最高的原因］、“最高的、最初的原因，所以，显然这些规定、ἀρχαί［本源］是下面这种规定：它们ὡς φύσεώς τινος［属于某种自然］、即属于那根据其自身就在此是的东西。”这一表达是独特的，并且澄清了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这种是之科学的整个观念。他的确能够不再说——如柏拉图还在做的那样，是者之是自身似乎就是一种是者；相反，是者之是恰恰是带有某种完全独特品格的东西——它不再允许被它自身在范畴上加以规定的那种东西所刻画。我不再允许把是者之是把握为是者；我只能通过下面这样来把握它，那就是：从其自身出发，来赢得对是自身的诸内在规定。因此，亚里士多德这样进行了自救，他说：是（das Sein）以及那些ϰ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就属于它的各种各样的是之性质（die Seinscharaktere），是ὡς φύσεώς τινος［属于某种自然］的，是ὡς φύσις τις［如某种自然］那样的东西、“那根据其自身就已经是在此的东西”。他说φύσις［自然］，乃是为了强调：在是者那儿的这些是之性质不是那些仅仅属于是者的东西——只要是者是被谈及的东西，相反，是那为了进行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为了在λέγειν［说］中进行指出而已经在此是的东西。φύσις［自然］恰恰意味着一种在其自身那儿就具有其是之ἀρχή［本源］的是者，而不是如ποίησις［创制］——它是其对立面——那样似乎拜人的认识和行动所赐而在此是。亚里士多德把φύσις τις［某种自然］这一表达用在ὄν［是］身上，更加确切地讲用在诸是之性质身上，是想表明：它们自身根据其自身就作为诸规定而在此是。并且他在1003a28以下指出：古人，当他们追问στοιχεῖα［诸元素］、即追问是者的诸元素并给出水、气、土这些不同的回答时，他们在这一问题那儿并不真正追问是者的某一特定区域，并不打算叙述是者自身在内容上看起来怎样；相反，真正引导他们的，乃是规定是者之是这一兴趣。只不过他们尚未处在下面这一考察之水平上，那就是理解到是者作为是者（das Seiende als Seiendes）不可能从是者的某一特定区域出发而被澄清，而是只能根据是（das Sein）而被澄清。如他惯常所做的那样，亚里士多德通过这种引证——即引出是者之是这一问题的这种的确尚不完满的方法，想同时把他关于第一哲学和是之科学的观念带入到同以前的研究传统的一种持续联系中。


  于是，这门科学是一门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落入哲学家之职责范围中的科学。περὶ τούτων［关于这些东西］（第2章，1004a32以下）、即关于是者的诸规定，ϰα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以及关于所是］，尤其是关于οὐσία［所是］，必定得λόγον ἔχειν［具有逻各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并不直接翻译它的话——必定在谈及中把是者作为被指出的东西加以占有。因此，必须要指出是者之是。ϰαὶ ἔστι τοῦ φιλοσόφου περὶ πάντων δύνασϑαι ϑεωρεῖν.［有能力静观全部，属于哲学家。］（1004a34以下）“下面这点乃是哲学家的特权和使命，那就是：作为进行认识者，δύνασϑαι［有能力］、即能够在自己那儿担负起从事περὶ πάντων［关于全部］、关于全部的考察。”但我们从前面、即从对《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的阐释那儿知道：περὶ πάντων［关于全部］并不指关于在总和意义上的全部，而是关于就其诸本源而来的整体。


  亚里士多德通过指出下面这点而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源始的是之科学的这种观念，那就是：每一是其所是的是者，都是某种ἕν［一］。一——任何东西都是某一东西——同样多地落入这门科学中。例如，ἕν［一］一道属于这门源始的是之科学的主题领域。此外，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属于该领域，如εἰ ἓν ἑνὶ ἐναντίον［是否对于每一个一来说都有一个相反者］（1004b3），“是否有某种东西，它作为一是同一相反的”，——ἐναντίον［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于其前面对面地躺着的；此外：τί ἐστι τὸ ἐναντίον［相反的东西是什么］（1004b3以下），这种“相反（gegen）”、这种相反的东西（dieses Gegenhafte）真正是什么，并且ποσαχῶς λέγεται［在多少种方式上被说］、人们能够在多少种方式上谈论相反的东西——“对立（Gegensatz）”已经不再切中联系。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这不仅仅是关于一门科学的计划，而且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已经着手具体地探究ἓν ἐναντίον［相反的一］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提法——即提出作为是者的是者的诸是之结构这一问题，构成了这门基础科学。


  追问方法，在形式上同那在第二哲学注195中的、即同那在另外那些哲学——它们就是者的某些特定区域的是之结构来考察是者的某些特定区域——中的追问方法，是同一种方法。这些哲学不描述是者——如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是者］，而是恰恰追问它们的是之结构，如阐明ϰίνησις［运动］之观念；它们同样考察对象领域，例如，考察被ἀριϑμός［数］、即数这一称号所刻画的那种对象领域。亚里士多德在数和ἕν［一］之间做出了一种明确的区分：ἕν［一］依然属于ὄν［是者］，ἕν［一］还不是数。反之，在柏拉图那儿，这些联系还是混乱地纠缠在一起的，这显现在：诸理念本身被把握为数。同样，其他的一些领域，如στερεόν［坚实的东西］、坚实的东西、坚实性——我们或许会说：物质性——也具有其特定的结构；此外，ἀϰίνητον［不动的东西］、即在其不动性中的不动的东西；此外，ἀβαρές［没有重量的东西］、即不具有重量的无重量的东西，以及有重量的东西。所有这些是者就其是来说都有着ἴδια［固有性质］，即有着独特的范畴上的规定。因此，存在着一门考察是者作为是者的科学。οὕτω ϰαὶ τῷ ὄντι ᾗ ὂν ἔστι τινὰ ἴδια［同样，是者作为是者也具有某些固有性质］（1004b15以下）“因此，对于是者来说，只要它是是者，也存在着τινὰ ἴδια［某些固有性质］，即存在着一些特定的仅仅属于它的结构。”ϰαὶ ταῦτ' ἐστὶ περὶ ᾧν τοῦ φιλοσόφου ἐπισϰέψασϑαι τ' ἀληϑές.［这些东西就是，关于它们哲学家要考察真］（1004b16以下），“这些是之性质就是，关于它们——粗略翻译——哲学家必须考察真”，也即是说，严格讲：必须在其未被遮蔽中看它们。


  与哲学和哲学活动的这种使命相对照，辩证学家和智者们的行事方法显得又是怎样的呢？


  b） 将辩证法和智者术同第一哲学加以区分。辩证法、智者术和哲学的对象之共性：“整体”。辩证法和智者术同哲学的不同：哲学=γνωριστιϰή［能认识的］；辩证法=πειραστιϰή［能尝试的］；智者术=φαινομένη σοφία［表面上的智慧］（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地说］）


  οἱ γὰρ διαλεϰτιϰοὶ ϰαὶ σοφισταὶ τὸ αὐτὸ μὲν ὑποδύονται σχῆμα τῷ φιλοσόφῳ.［辩证学家和智者，与哲学家有着同样的外表。］（1004b17以下）“辩证学家和智者——在一定程度上隐匿——把自己打扮得同哲学家的形象一样。”ἡ γὰρ σοφιστιϰὴ φαινομένη μόνον σοφία ἐστί.［智者术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智慧。］（1004b18以下）——在这儿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很清楚他在此所谈论的那种科学是σοφία［智慧］——，“智者术φαινομένη μόνον［仅仅显得］、仅仅看起来像哲学”，ϰαὶ οἱ διαλεϰτιϰοὶ διαλέγονται περὶ ἁπάντων［而辩证学家详细讨论所有的东西］（1004b19以下），“而辩证学家把所有的东西都作为他们详细讨论的主题”，也即是说，他们并不活动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之中，而是宣称能够言谈和回答一切，——这同智者完全类似，智者在其教育方法中就宣称他们这样来教育年轻人，即把他们置于下面这一状态下：能够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地说］、即“好好地讨论和言谈一切”。对于智者和辩证学家来说，独特的是：ϰοινὸν δὲ πᾶσι τὸ ὄν ἐστιν［但对于所有一切来说，共同的是是］（1004b20）、“把是者整体作为课题”。περὶ μὲν γὰρ τὸ αὐτὸ γένος στρέφεται ἡ σοφιστιϰὴ ϰαὶ ἡ διαλεϰτιϰὴ τῇ φιλοσοφίᾳ.［智者术和辩证法同哲学思考同一类东西。］（1004b22以下）根据其主张，“智者术和辩证法如哲学一样活动在相同的是者之领域。”也即是说，所有这三类人，即辩证学家、智者和哲学家，都宣称探讨整体。


  但区别在于：ἀλλὰ διαφέρει τῆς μὲν τῷ τρόπῳ τῆς δυνάμεως［但在能力方面，哲学不同于辩证法］（1004b23以下），“哲学τῷ τρόπῳ τῆς δυνάμεως［在能力方面］、即凭借能力之类型和方式而不同于其中一个，即不同于辩证法”；就这两者的充分程度来说，存在着一种区别。就其任务来说，辩证法不如哲学宽阔、充分；也即是说，辩证法是πειραστιϰή［尝试性的］（1004b25），或者如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对该表达的另一种说法，πεῖραν λαβεῖν［进行尝试］注196，“尝试某种东西”。那辩证法要尝试的是什么？——它尝试在其是上指出是者，它走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途中，但它是不够用的。因此，就充分程度、范围程度来说，辩证法有别于真正的哲学；它还处在哲学的预备阶段并隶属在哲学之下。τῆς δὲ τοῦ βίου τῇ προαιρέσει.［在生活的选择上，不同于另一个］（1004b24），字面翻译就是：“哲学在生存方式之预期的类型上，不同于另一个，即不同于智者术。”这说的是：哲学家的βίος［生活］合乎纯粹的实事性。哲学家，作为这种彻底研究之代表，绝对地选择了纯粹的实事性。甚至在智者那儿也有着一种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选择。对智者来说，重要的是教育，确切讲，是一种特定的生存方法，即把他人置于下面这一可能性中：能够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地说］、“好好地讨论”所有东西——对于它们哲学家也会加以涉及。在这儿完全不顾对事物的这种能够言谈是否实际地谈论了事情本身。相反，正如对其历史之研究所显示的，在智者术那儿，重要的仅仅在于能够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谈论任何一种处在讨论中的东西。智者术有着一种精神性的生存之理想，该理想仅仅对准形式上的能够—说（das formale Sprechen-Können），它对于希腊人来说的确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智者术所具有的理想，乃是恰当地、漂亮地能够-言谈和能够-说所有的事物，却不顾被说的东西对头与否。智者选择了人的生存的这种形式-审美性的（formal-ästhetisch）理想，即真正地选择了非实事性；而哲学家的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却是对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即对在其自身被揭开了的东西进行纯粹ϑεωρεῖν［静观］的βίος［生活］。因此，那对于辩证法来说还处在遥远将来的东西、它还朝着它努力前进的东西，哲学家对之不是πειραστιϰός［能尝试的］，而是γνωριστιϰός［能认识的］（1004b26），他熟悉它。哲学家具有能够让整体在其是上和在其是之结构中被看这种可能性、δύναμις［能力］——只要这种δύναμις［能力］认真行事的话。反之，智者术是φαινομένη［表面上的］（同上），它仅仅看起来如此，但它根本地具有另一种理想；οὖσα δ' οὕ［其实不然］（同上），它实际上不是哲学。因此，诸位从这种联系中、从依循哲学之观念而来的对辩证法和智者术的定位中看到，辩证法并未被亚里士多德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被刻画为πειραστιϰή［能尝试的］，并由此具有一种确定的、积极的意义：它同哲学一道共同具有下面这点，那就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所说，它ϰατὰ τὸ πρᾶγμα［根据事情］注197、即“着眼于事情”来进行说；但对于智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言谈之实事性，而仅仅在于要εὖ［好］、即漂亮地、出色地、以表面上真正的论证方法进行争辩和讨论注198。


  在同辩证法的联系中我们同时取得了对智者术加以某种识别的机会，并且至少已经从形式上刻画了它。这一最初的刻画现在必须继续进行。


  §31. 对智者术的最初刻画注199。继续


  a） 在智者术和亚里士多德那儿的παιδεία［教育］观念。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地说］。非-实事性和实事性。对作为智者术之基础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标画


  要注意，柏拉图仅仅认识到辩证法和智者术之间的简单区别，而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辩证法的东西（das Dialektische）和辩证法本身（die Dialektik selbst）的意义的更加深刻把握，凸显了三重划分：哲学、辩证法、智者术。亚里士多德就其射程（Tragweite）注200来区分辩证法和哲学；他就他们于其中所从事其事情的方法而把这两者与智者术相区分——智者在一方而哲学家或辩证学家在另一方。不同于智者,辩证学家和哲学家通过下面这点而得到规定，那就是：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严肃的，他们意图在其言谈中实事性地理解他们所言谈的东西；而智者并不注重言谈的内容，而是仅仅注重言谈本身，注重在言谈中保持-恰当和出色。因此，智者们由之被引导的观念是παιδεία［教育］、着眼于言说所有事物的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被教育地是（Erzogensein）。在能够好好地、εὖ［好好地］谈论所有东西这一意义上，这种παιδεία［教育］具有一种形式性的品质。甚至亚里士多德于在科学上有所训练地是（Ausgebildetsein）这一意义上，也识得这种被教育地是之理想，甚至在他那儿它在一定方面也具有一种形式性的含义：παιδεία［教育］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实事领域。但在亚里士多德那儿，παιδεία［教育］意味着被教育地是乃着眼于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每次都要同那被谈论的事情相合，因而它恰恰是在智者们那儿παιδεία［教育］所意味的东西的反面；在智者们那儿，παιδεία［教育］意味着在一种根本性的、彻底的不关心事情（Sachunbekümmertheit）这一意义上的被教育地是，但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被教育地是则意味着言说每次都要同事情相合。只要事情处在许多的领域中，那么，这种παιδεία［教育］就不可能单单在内容上被刻画，相反，它关乎一种特定的训练方法，即对着眼于追问和为各种探究做准备而来的科学水准进行方法上的训练。通过这种区分，智者术同时被带入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即把是者加以揭开的联系中，而哲学本身就被这种联系所规定。


  我不打算研究智者术的各种历史条件，也不想对之进行一种历史的刻画。对之可以参照第尔斯（Diels）的《前苏格拉底残篇》（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第二卷。真正源头之主要内容取自柏拉图本人。因此，对于智者术的历史地位的讨论，因柏拉图对它的偏见而带有一定的困难。我们的考察沿着一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不是前往智者术的文化价值那儿，而是从智者本身的理念出发，去理解他作为智者所从事的：假象（der Schein）、假的东西（das Falsche）、不（das Nicht）和否定（die Negation）。


  b） 对关于智者术的传统阐释的批判


  智者术本身——正如其在历史学上所形成的——在通常的哲学史中被如此加以指出，仿佛智者们同时就是认识和生活中的一些特定的哲学流派的代表，以至于把智者们视为某一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代表——正如所有这些术语所意指的那样。只要智者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朝向一种实事性地对待诸科学问题的意图，那这种见解就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们甚至也没有具体的手段来科学地进行哲学活动，从而人们无法把任何确定的科学信念判给他们——哪怕仅仅是怀疑主义的信念。因此，人们以这种方式加以阐释东西，实际上在智者那儿仅仅是言谈和争辩的对象，而不是考察的对象。例如，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并不是一种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表达——在那儿人们还要于他身上寻找某种认识论。对智者术的这种传统阐释乃是通过下面这点而被引起，那就是：人们试图把于科学的、哲学的尝试那儿所积极承认的，理解为与智者术相反的逆向运动。但于这种理解之尝试那儿，人们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努力前去加以反对的东西，甚至置于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人一样的水准之上。人们忽略了，科学性的哲学并不在一种与学说内容、学派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相反的逆向运动中生起，而是源自对下面这种生存的一种彻底反思：它是在希腊的公共生活中被智者们的教育理想而不是被某一特定的哲学思潮所规定的。只有透过柏拉图，人们才会想到让智者成为特定哲学体系的代表。那是一般希腊人的精神发展，尤其是科学性的哲学自身的一种颠倒形象。


  c） 智者术和修辞学。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关于修辞学的不同立场。关于智者术的评判之共性（φαινομένη σοφία［表面上的智慧］）


  柏拉图把智者术等同于修辞学——甚至亚里士多德也部分地持相同看法，他在其与智者术的斗争中同时谴责了修辞学，也即是说，他没有成功抵达对修辞学的一种积极理解。亚里士多德首次取得了这点，他看到：只要在日常的谈论、劝说中，重要的不在于展开实际的、严格的真，而仅仅在于形成某一δόξα［意见］、某一πίστις［信念］、信念，那么，这种言谈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其意义。通过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进行的积极考察，修辞学同智者术分离开来——在柏拉图那儿它们还是相等同的。这从以希腊智者命名的那些柏拉图的对话那儿就可以变得清楚。《高尔吉亚》（Gorigas）：ταὐτόν ἐστὶν σοφιστὴς ϰαὶ ῥήτωρ, ἢ ἐγγύς τι ϰαὶ παραπλήσιον.［智者和修辞学家注201是相同的，或者有某种接近和类似。］（参见520a6以下）“智者同修辞学家是一回事，或者他们至少走得很近和彼此相似。”智者们所具有的那些独特的东西——他们作为要索取报酬的青年人的导师宣称他们自己已经完成了这种特定的教育，也为修辞学家所具有，只要其目的是在δεινότης［精于］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地说］这一意义上的达成παιδεία［教育］、让人能够说得好。在智者中，具有最高精神水准、由此甚至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敬重的那位，是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von Abdera）。他的工作事实上并不止于修辞学，而且在同对言谈进行反思的联系中，他偶然发展出了一些特定的、语法上的基本概念。同样，克俄斯的普洛狄科斯（Prodikos von Keos）注202也致力于词义联系这一问题注203。


  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儿，对智者术的评判在原则上是相同的。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所了解到的那种规定，即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术］φιλοσοφία φαινομένη, οὖσα δ' οὕ［表面上是哲学，其实不然］（参见《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1004b26），我们几乎逐字在柏拉图的《智者》那儿发现：πάντα ἄρα σοφοὶ τοῖς μαϑηταῖς φαίνονται.［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看起来在各方面都是智慧的。］（233c6）“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显得、表现得在各方面都是有所知识和理解的人。”σοφοὶ φαίνονται［显得智慧］，因而也就φιλοσοφία φαινομένη, οὖσα δ' οὕ.［表面上是哲学，其实不然。］柏拉图说οὐϰ ὄντες γε［他们其实不是］（233c8），“事实上他们不是”。智者们不具有ἀλήϑεια［真］，从而他们并不谈及被揭开的事情，相反，他们活动在一种δοξαστιϰὴ περὶ πάντων ἐπιστήμη［关于所有东西的貌似的知识］（参见233c10）中，即活动在一种仅仅δοξαστιϰή［貌似的］知识中——它仅仅看起来像是知识并要求延伸到所有东西上去。它仅仅看起来如此，它仅仅是臆想的知识，因为它仅仅活动在一些特定的意见中。δοξαστιϰή［貌似的］要在双重的意义加以把握，一方面，它指的就是φαινομένη［表面上的］、表面上的，但它同时又包含着为何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φαινομένη［表面上的］的理由：因为它没有给出ἀλήϑεια［真］，而是仅仅给出了关于事情的δόξαι［各种意见］注204、看法，而不是事情本身。


  d）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作为μὴ ὄν［不是者］（=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这一问题的基础


  通过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反思，我们也同时赢得了理解下面这点的基础，那就是：为何对于不是者的是这一问题来说智者成为了主题。也就是说，只要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具有在其是上揭开是者这一意义注205，那么，作为其反面的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歪曲、欺骗就是是者于其中被遮蔽、被歪曲的那种行为类型，是某种东西于其中作为它根本不是的那种东西而显现、即“是”的那种行为类型，以至于不是者凭借错误和欺骗之实际性也同时能够被显示为是着。这就是ἀληϑές-ὄν［真的东西—是者］和ψεῦδος-μὴ ὄν［假的东西—不是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进一步讨论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本身，以便赢得再现μὴ ὄν［不是者］本身的基础。


  §32. 继续：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第一哲学之观念


  a） 第一哲学作为是态学（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和神学。基于希腊的是之理解（=在场）对该双重性的阐明


  借助于亚里士多德，我们已经略微澄清了ὄν［是者］这一问题，只要所讨论的不是某一特定的实事领域，而是τὰ πάντα［全体］、是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ὅλον［整体］。要加以追问的是那些在其是上构成是者的规定。第一哲学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称呼它的，作为关于是者的源始科学（die ursprüngliche Wissenschaft vom Seienden）这种观念，在他那儿同另一基础科学相交叉，他把那门科学称为ϑεολογιϰή［神学］注205a；因此我们有：


  
    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
  


  
    ϑεολογιϰή［神学］
  


  
    考察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的科学
  


  这最后一个后来被称作“是态学（Ontologie）”注205b。亚里士多德本人并不知道这一表达。亚里士多德用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这一表达来称呼考察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的科学。无论是神学还是是态学，都宣称自己是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


  这双重性能够被进一步追踪至中世纪，并且直至近代的是态学。人们尝试斡旋亚里士多德的是态学和神学，以便赢得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完满的世界图像”。这条道路对于理解所涉及的事情来说，收效甚微。相反，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希腊科学走上了这条道路，以至于它仿佛在这两门基础科学、即在是态学和神学那儿着陆。神学具有下面这一任务，即澄清作为整体、ὅλον［整体］的是者，澄清世界这种是者，澄清自然，澄清天以及所有位于其下的东西；如果我们极其粗略地说，就是在其诸本源中、在它们由之真正地是起来的东西中澄清它们注206。要注意：通过不动的动者而来的对是者整体、自然的这种澄清，与基于一种因果推论而来的一种对神的证明毫无关系。神学以整体、ὅλον［整体］为主题，而是态学也以整体为主题，并考察其ἀρχαί［诸本源］。神学和是态学这两者都以作为整体、作为ὅλον［整体］的是者为其出发点；它们都致力于把ὅλον［整体］、整体，整体地理解为是着（seiend）。为何希腊的科学和哲学会落到这两门基础科学之上？在柏拉图那儿它们还是混在一起的；它们在他那儿还远不如在亚里士多德那儿那样被分清；只不过他实际上已经活动在这两个维度上。只能根据对于希腊人来说是（Sein）所具有的意义这才会变得可理解注207。是者就是那在真正意义上是在场着的东西。神学，在那一开始就已经是的东西中、在那于最真正、最高意义上构成了世界之在场的东西中，考察是者。是者之最真正的和最高的在场，是神学的主题。是态学的主题是是者，只要是者在其所有的规定中，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是在场着的，不仅包括不动的动者和天，而且包括位于天之下的东西，所有在此是着的东西，数学上的是以及物理学上的是。因此，对于神学来说，主题是最高和最真正的在场；而对于是态学来说，主题是那一般地构成了在场作为在场的东西注208。希腊的科学之发展被催逼入对是加以反思的这两个源始维度中。在理解这些事情以及真正、有成效地发展和占有它们中的真正困难，并不在ϑεολογιϰή［神学］那儿——它在上述这些方面无论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还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相对清楚的，而在是态学那儿，更为确切地说，在下面这一问题那儿：由各个具体的是者来看，那些普遍地属于每一是者——只要它是着——的是之性质具有何种意义？后来该问题被严格地这样加以表达：在是态学中，一般地在其是上对是者所给出那些普遍规定（die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是否具有属这种性质（der Charakter von Gattungen）？是否是态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所有是着的东西的诸最高属（die oberste Gattungen）的科学，或者是否这些是之性质在结构上具有同是者的一种不同的关系？


  如果我们通观这一整个的问题提法之发展，因而通观是态学之基本的问题提法——从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下，那么，我们就能够说：我们事实上未往前走上一步，甚至恰恰相反，我们已经丢失了希腊人所取得的那种立场，因而我们甚至不再理解这些问题。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都活动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一种完全不理解和误解之中。胡塞尔，在同其逻辑的观念的联系中，似乎首次重新揭示形式上的诸是之规定的意义这一问题；虽然这仅仅是首次的，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开始。这一问题在同对逻辑的观念的一种澄清的联系中浮现出来，这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我们由此取得了对希腊的基础科学即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的最终刻画——这门科学最终依循λόγος［逻各斯］而被定位，更为确切讲：因为对于它来说主题是是者，只要是者是ὂ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是者］、因而它是被谈及的是者，只要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来说它是主题注209。注210


  b） 对于σοφία［智慧］中的是之研究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引导线索。基于希腊人的是之理解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引导作用的阐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力争在σοφία［智慧］这一观念中超越λόγος［逻各斯］而前往一种摆脱了λέγειν［说］的νοεῖν［看］。但仔细看来，甚至他对那是最终ἀρχή［本源］的东西、即对那是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东西］的规定，也仅仅在依循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定位中获得。这显现在下面这点中：ὄν［是者］的基本规定、即οὐσία［所是］，具有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注210a之性质，即具有那一开始就已经摆在前面的东西之性质，具有完全原初的在场之性质；它是关于那毕竟是的东西的形式规定。也即是说，这种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即那一开始就已经在此是的东西，乃是鉴于λέγειν［说］而被看到：在对某种东西的一种言说中、在对某一是着的联系的谈论中，那先于所有的言说并为了言说而一开始就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即那被谈论的东西，——它在形式的意义上是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ὄν［是者］、οὐσία［所是］。是之基本性质基于同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的联系而汲取出来。因此——也即是说因为λόγος［逻各斯］是引导线索——“逻辑学”，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λέγεσϑαι［被说］、辩证法，就问题提法来说——不是就理论来说——复又处在同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的联系中。这就是下面这一陈词滥调的意义，那就是人们不时会听到：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形而上学是逻辑的，逻辑学是形而上学的。它具有下面这种意义：甚至由σοφία［智慧］而来的ἀληϑεύει［去蔽］、即在绝对意义上的揭开，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从而对于对某一被先行给出的主题的阐明来说——哪怕仅仅是一般完全单纯的东西——谈及和谈论是引导线索。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渗透，即在这种严格希腊意义上的逻辑的东西的渗透，在关于ὄν［是］的这种问题提法那儿被下面这点所激发：ὄν［是］、是者之是本身，原初被阐释为在场，而λόγος［逻各斯］是我于其中把某种东西、即把我所谈论的东西向我自己原初地再现出来的方法。因此，但愿这作为对问题——我们在同《智者》的联系中还要更为仔细地探讨它们——的非常一般的预先定位是充分的注211。


  主要部分  柏拉图的是之研究  对《智者》的阐释注212


  引言


  §33. 前面的准备之意义：赢得了在实事上理解一篇  特别的希腊对话的基础。它的不足


  如果我们凭借前面的定位转而考察对话以之为主题的东西，那么，即使对于一些人来说准备或许已经太过烦琐和太过详尽，也必须得说，它是不充分的，它远未抵达对一种阐释进行一种准备之理想。只有当一种准备能够让一种阅读——假设该阅读是严肃、冷静的——一直没有任何理解障碍地真正占有对话，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提供出了下面这种东西，即话题进行其间的所有实事上的视域对于读者来说是完全清楚和可用的，一种理想的准备方才被赢得。我们的引论肯定尚未取得这样一种准备，并且在目前这种情形下也根本不可能取得它。


  然而，我们必须保有这样一种阐释之理想，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纯粹让对话自己说话。这是一种不言而喻；今天人人都主张让文本自己说话。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句空话。然而，人们用这一主张所要求的那种责任，在大多情况下并未得到理解。因为举出尽可能多的文本材料却不说那没有处在文本中的东西，这是不够的。甚至仅仅理解最细微的东西，也并不由此就能得以担保。相反，在让文本自己说话这一主张中，包含着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不仅要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清楚地指出那被谈论的事情，而且还要基于一种更加深入的理解让这些事情被摆到前面来。在让文本自己说话这一主张中有着下面这一责任：对实事上的整个问题的理解，要远比作为阐释之对象的东西是更为根本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该主张的这种意义，那么，我们无需进一步（ohne weiteres）就具有了变得谦虚的相应机会。因为这种进一步地是（weitersein）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意味着——就我能够加以评判的情况而言，不可能意味着：胜过了希腊的科学性的哲学，而是只能意味着：已经理解到我们必须进入到面对这些研究的公务关系中（Dienstverhältnis），以便一般地在它的引导下首次尝试听出诸内在意图，尝试在更为源始的仔细研究中握住和保持它们，并由此更加牢固地确定事情之讨论必须于其上进行发展的基础。


  如果要看出ἀλήϑεια［真］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等等，那就不能满足于在同语词概念的术语的相似上谈论真、科学、假象、欺骗、命题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不能满足于——人们喜欢将之视为实事性的阐释——让所有的东西都处在未规定中，求助于那并未得到理解的终点来说明那并未加以占有的起点，甚或用另外的章节来说明某章、某节；也不能满足于从那些讨论同一主题的其他对话那儿抽取一些段落，根据柏拉图来理解柏拉图，根据亚里士多德来理解亚里士多德229——根本没有这回事——，相反，决定性的东西总是在于同那被谈论的事情进行争辩。只要我们不是向来都根据某一理解的发展之可能性，于事情自身那儿来开始证实和阐明那被言谈的东西，那就难以想象能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甚至居然能理解一种哲学。


  我们如此把握阐释之任务，以至于即使没有哲学史我们也立马知道存在着一种彻底追问和研究之连续性，——这样一种连续性：它丝毫不显现在人们于哲学史中关于各种哲学流派、难题、体系、作品、人物所识得的东西的那种方面，而是位于所有这些东西的后面，并且不可能是这种考察之对象。只有当我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自身就是过去，在这种意义上的过去方才是有生命的。在我们的精神生存之意义上，我们既是哲学家，也是普通科学家（der Allgemeinwissenschaftler），我们是我们曾是的；我们将是我们根据我们曾是的而加以占有和掌控的，要紧的是我们如何做。根据这些单纯的时间关系（Zeitverhältnis），根据人的生存，尤其是精神生存之时间关系，我们把实际研究的真正意义视作同历史的争辩；而只有当一种研究向来是历史的，即理解到它自身就是历史，历史方才变得存在（existent）。只有这样，方才有着历史学上的东西之可能性注213。于是，根本无需为了对这样一种研究进行辩护而诉诸超时间的和永恒的价值，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说的东西应当表明：在迄今为止的种种思考那儿——它们的意义主要在于向诸位澄清那特别希腊性的东西，更多在阐释那儿，诸位要做好准备同那些要加以探讨的事物进行一番真正的争辩。


  §34. 重演：对智者术的首次刻画。把智者术同辩证法和哲学加以划界。对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说］的估价：非实事性——实事性


  为了理解对话，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在同辩证法和哲学相区分中的智者的意义。智者术被非-实事性（Un-sachlichkeit）所刻画，而非实事性在一种完全特定的意义上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附带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原则上的非实事性；但它不可以被理解为仿佛在智者那儿活泼泼地有着一种在原则上想歪曲事情和遮蔽事情的意向，仿佛他们只是想进行欺骗，毋宁说，它是如果我们说缺乏实事性（Sachlosigkeit）那我们就更好地对之进行了规定的那样一种非实事性（Unsachlichkeit）：因此，它是奠基在一种积极东西之上的非实事性：即奠基在对言谈的统治权和进行言谈的人的一种特定敬重之上。说出来的话语——无论是在其对个人还是对团体的统治中——对于智者来说，是那种构成了决定性的东西的东西。于是，只要对话语以及对漂亮的、打动人心的话语的这种执着，暗指作为言说总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言说这一责任，那么，对言说本身的兴趣，从其自身就已经单单因仅仅强调言谈和论辩中的形式上的东西而是非实事性的。于是，只要任何言谈总要落到某种东西上，只要智者言说了，那么，他必定言说了某种东西——无论事情让他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恰恰因为他对之不感兴趣——只要他不被他所言说的事情所束缚——因为他仅仅把意义放在漂亮的言谈身上，他就变得是非实事性的：非实事性作为卸负（Unbeschwertheit），即卸去被言说的东西之实事性的内容。于是，只要言谈是通达世界和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法，只要它是世界——不仅仅是世界，而且也是其他人们和各个个体本身——于其中首先在此是的方法，那么，言谈的缺乏实事性就同人的生存之非真实和无根是同义的。这就是智者术那作为缺乏实事性的非实事性的真正意义。在此要考虑到：生存被希腊人视作在πόλις［城邦］中生存。这种无根的生存之反面，以及它在共同的精神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方法和方式之反面，即生存的真正意义，位于实事性中，位于对是者的揭开或根本性的理解中：即位于科学性的哲学之观念中——就像它首先通过苏格拉底、然后在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来的具体实行中变得有生命的那样。我们现在应实际地理解非实事性（Unsachlichkeit）同真实的实事性和研究（echte Sachlichkeit und Forschung）的对立这种单纯的实情；也就是说，要如下面这样进行理解，即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在他自己那方和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实事性意味着什么。对话的困难既不位于那独特地在是态学上关于不是、否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论文中，也不位于考察由之开始的划分的复杂性中，相反，真正的困难在于：正确地看清整体之联系，并由此看清真正和最终加以谈论的事情，从而由之出发，就像从一个单一的源头出发那样，培育出对每一单个命题的理解。如果我们再现对话的划分，并如此地做好准备，以便我们能够随时参考它，那么，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洞察对话的整体这件事变得容易。


  §35. 《智者》的结构和划分


  a） 对《智者》结构的一般刻画。传统的划分：引论、外壳、内核。接受和批评


  对话自身——它首先是主题，即《智者》，在其结构和划分上是相对透彻的。内容大部分被划入其中的那些章节的外部标记——撇开少许的偏差，被一致同意地加以标出了。我同意博尼茨注214所给出的那种划分——这种划分也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在这种划分中并无甚特殊价值，对于理解来说它并未说出任何东西，相反，它仅仅具有一种外在定位之意义。


  极其粗略地讲，对话——正如人们所说，由一个“引论”、一副进行包围的外壳和一个内核构成。这幅图像同时刻画了人们如何对待这样一篇对话的方法。引论提供了谈话的准备；进行包围的外壳——人们说，是智者之本质这一问题——首先被论及，然后被不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Nichtseienden）这一问题所打断；在这一问题中人们看到了对话的核心部分：在这一问题的末尾，谈话重新指向最初所提出的问题，即指向智者之本质这一问题，从而它像外壳一样包围着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


  这样一种无关紧要的划分——即将对话分为“引论”、进行包围的外壳和内核，已经表明：人们外在地、文学性地执着于谈话中的各种题材性的事件和主题，并放弃追问关于事情本身的划分，即放弃追问那被谈论的东西是什么。基于外在的划分，人们同样提出了各种外在的难题。依据这一栩栩如生的定位，人们已经导致了下面这一困难，那就是：标题仅仅涉及那构成了外壳的东西，而恰恰没有涉及里面的部分。因为那应是柏拉图的真正意图的东西，即不-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Nicht-Seienden）这一问题，在标题中并未得到表达；并且在标题中所给出的，似乎只不过是对智者术的一种游戏似的模仿而已。将对话分为外壳和内核这一划分，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就像对质料和形式的一种形象的划分一样，如果不依循真正的问题来进行定位，就可能导致伪问题；例如，为何对话被称作“智者”，而其中的主要事情却是讨论不-是者之是。


  我们想从一开始、已经在对谈话之准备的考察那儿就尝试摆脱这种外在的划分。这无非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崭露对话进行其间的那种联系，即崭露作为整个对话之主题——而不是仅仅在里面的部分或外壳中的东西——的那些现象之间的实事上的联系。在形象地被刻画为内核和外壳的东西之间的这种联系，必须实事性地加以得出。


  依照古代的章节划分，对话的引论包含第1章和第2章（216a-219a）。在这一引论中，谈话被加以了准备；该准备的任务是设立主题以及指出关于主题的处理方法。粗略地讲，我们将于两个方面发现那在一定程度上包围着内核的外壳，首先是作为引向内核的部分，即第3-24章。


  b） 《智者》的划分（根据博尼茨）注215


  引论：第1章和第2章，216a-218b。


  Ia.探寻智者的定义。第3-24章，218b5-237b7。


    1.定义之方法的一个例子。关于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定义。第4-7章，219a4-221c4。


    2.关于智者的最初6个定义。第8-19章，221c5-231c9。


    3.对固有的或真正的定义的准备。第20-24章，232b-236c。


      关于智者的各个定义，第8-24章


      a） 进行准备的那些定义，第8-19章。


            定义1.221c-223b


            定义2.223b-224d


            定义3.和4.223d,e


            定义5.224e-226a


            定义6.226a-231c


            总结，231d-232a。


      b） 固有的定义，第20-24章


            定义7.232b-236c


          （参见：继续，264c）


    作为ἀντιλογιϰός［辩论者］的智者的第7个定义，给出了考察基本难题的出发点。


  II.不-是者之是。第25-47章，237b9-264b9。


    1.在不-是者这一概念中的各种困难，第25-29章，237b9-242b5。


    2.在是者这一概念中的各种困难，第30-36章，242b6-250e。


    3.通过ϰ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对难题的积极解决，第36-37章，250e-264c。


  Ib.关于智者之定义的结论。第48-52章，264c-268c。


  引论  对话的准备注216（《智者》216a-219a）


  §36. 对话之主题和方法的首次提示。引见来自爱利亚的ξένος［客人］。巴门尼德的基本论题。ϑεὸς ἐλεγϰτιϰός［进行盘问的神］？哲学的神性。对话的主题：哲学家。方法：διαϰρίνειν τὸ γένος［区分属］。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之基础：最切近的显示自己（φάντασμα［假象］），以及大众的意见：φιλόσοφοι［哲学家］=πολιτιϰόι［政治家］——σοφισταί［智者］——μανιϰόι［疯子］


  如果我们极其纲要性地对内容进行划分，那么，谈话的准备就具有以下任务，首先，确定主题：哲学家应是什么；其次，确定方法。谈话始于忒俄多洛斯（Theodorus）同泰阿泰德（Theätet）一起带了一位客人到苏格拉底那儿。忒俄多洛斯已经是一次谈话、即就在前面所进行的那次谈话《泰阿泰德》的参与者。在那儿（《泰阿泰德》143b8）他被称作γεωμέτρης［几何学家］。忒俄多洛斯是柏拉图的数学老师。他来自北非的库瑞涅（Kyrene）。这位忒俄多洛斯同一位年轻的哲学家泰阿泰德一道，ϰατὰ τὴν χϑὲς ὁμολογίαν［依照昨天的约定］（216a1）、“依照昨天的约定”到苏格拉底这儿来。由此就涉及到了《泰阿泰德》这篇对话。忒俄多洛斯还带来了一位ξένος［客人］，即一位异乡人。谈话就从忒俄多洛斯向苏格拉底介绍这位异乡人开始。在此我们经验到：1.τὸ μὲν γένος ἐξ Έλέας［来自爱利亚的客人］（216a2以下），即这位ξένος［客人］来自爱利亚；2.ἑταῖρον δὲ τῶν ἀμφὶ Παρμενίδην ϰαὶ Ζήνωνα［围绕在巴门尼德和芝诺身边那些人的伙伴］（216a3以下），即他是巴门尼德和芝诺的一些学生的伙伴和同伴，这标画了他的精神—科学上的起源；3.μάλα δὲ ἄνδρα φιλόσοφον［非常有哲学家气质的人］（216a4），即他是一位非常哲学性的人，在此看出了他的生存。


  因此，被介绍的乃是一位来自巴门尼德学派的哲学家。由此对话的整个精神氛围得到标画。因为真正的争辩和实事性的讨论就活动在由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即由爱利亚的巴门尼德所奠定的问题提法之视域内。由此从一开始就给出了关于对话的实事性内容的预示，即下面这一问题：是否甚至不-是者也是（ob auch das Nicht-Seiende sei）。这仅仅是同下面这一爱利亚学派的原则、巴门尼德的原则相对立的逆向问题，那就是：是者是（das Seiende ist）。它是一个正面的命题，现在却在这一谈话进程中遭到动摇。就对巴门尼德的认识而言，我们无需依赖观点编辑性的材料，相反，我们甚至还拥有以Περὶ φύσεως［论自然］为标题的巴门尼德教诲诗的残篇。我们现在打算仅仅把这一教诲诗当作对关于是者的基本看法的预示——对话中的逆向立场根据这一基本看法方才变得可理解。


  Περὶ φύσεως［论自然］这一标题已经暗示了下面这一点：被谈论的是者在自然和世界这一整体之意义上加以对待注217。为了暂时刻画巴门尼德学派的这一原则，可以举出来自残篇6的一句话——根据赫尔曼·第尔斯的编排加以引用：χρὴ τὸ λέγειν τε νοεῖν τ' ἐὸν ἔμμεναι· ἔστι γὰρ εἶναι, μηδὲν δ' οὐϰ ἔστιν· τά σ' ἐγὼ φράζεσϑαι ἄνωγα.［必须得说和看：是者是；因为是是，而不是不是。我要求你们把这点记在心上。］“必然要谈到和知觉到，是者作为是者，它是”；必然要说，是者是（das Seiende ist）。ἔστι γὰρ εἶναι［因为是是］、“因为是是（denn das Sein ist）”。在这一关于是（das Sein）的形式上的普遍命题的单纯逆向立场中有着：μηδὲν δ' οὐϰ ἔστιν［而不是不是］。这一命题就是如此流传下来的。但是，根据一种猜测——它在第尔斯的版本之后方才变得众所周知，不应读为μηδὲν，而是μὴ δ' εἶν' οὐϰ：“而不是不是（Das Nichtsein aber ist nicht）”。正命题：是是（Das Sein ist）；反命题：不是不是（Das Nichtsein ist nicht）。我们在这儿已经看到：这一命题还强烈地在言谈和陈述的印象中被取得。表达出来的是：是者是；作为真并且仿佛以古风的方式说注218：是者是（das Seiende ist），不-是者不是（das Nicht-Seiende ist nicht）。无需用任何其他的方法观望现象，仅仅基于确然无疑地被看到的内容：就会说，是者是，不-是者不是。第二个命题在《智者》中成为了问题。由此是之意义被修正，并且巴门尼德的第一个命题被置于一个更加彻底的基础之上。在对话的241a以下和258c以下，明确涉及了爱利亚学派。


  ξένος［客人］是一位来自爱利亚的异乡人、是巴门尼德和芝诺学派的一员、是一位非常哲学性的人，在对他的这一介绍中，预示了那现在真正要来的东西。苏格拉底对ξένος［客人］的这一介绍作出了反应。我们问：苏格拉底对客人的介绍是如何反应的？我们首先只能说：苏格拉底式的——但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它。苏格拉底转向了谈话，并把对这位作为一位非凡的陌生人的异乡人的注意力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联系上。Ἆρ' οὖν οὐ ξένον ἀλλά τινα ϑεὸν ἄγων ϰατὰ τὸν Ὁμήρου λόγον λέληϑας.［按照荷马的说法，或许你带来的不是客人，而是某位神。］（参见216a5以下）或许你带到这儿来的是一位神——你不知道这点，以至于你随之在你所带来的和你所做的这件事上是隐藏着的——或许你带了一位神来。我们必须理解，苏格拉底在这儿以他的方式仿佛对他所遇到的感到有些迷糊，只要我们必须假设：苏格拉底 = 柏拉图，因而苏格拉底也具有柏拉图本人对巴门尼德所怀有的那种异常的尊敬，因为柏拉图——如果年代学正确的话注219，那么，《巴门尼德》这篇对话先于《智者》——第一次真正理解和占有了巴门尼德那影响深远的发现。因此，苏格拉底处在这样一种情形中，那就是他碰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东西，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因而根本没有爆发一种恣意放肆的讨论，有的是对在这一机会那儿可能于此发生的问题的冷静沉思。在此要考虑到下面这点，那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不仅知道巴门尼德哲学的高深含义，而且也知道他已经建立了学派，并且对于苏格拉底的时代来说，恰恰是爱利亚人、恰恰是该学派的那些哲学家在特别地大肆喧嚷，他们凭借一种特别的狂妄自负而与众不同，他们陷于对所有其他研究的一种盲目的否定中，并且在这样做时——正如那经常在门徒们那儿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并未获悉和占有老师本人曾经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在这种经历和这种深入研究中所揭开的事情。苏格拉底一方面敬重学派的奠基者，但同样也知道他那些大肆喧嚷并从中获利的门徒们的坏习气。因此，正如他在根本上是正面的那样，苏格拉底首先正面地指出了下面这一特别的可能性：οὐ ξένον ἀλλά τινα ϑεὸν ἄγων λέληϑας.［你带来的不是客人，而是某位神。］他并未仅仅指出这点就了事，而是让这一可能性所真正包含的东西变得更加清楚，那就是或许一位神悄悄地来到了这儿。也就是说，通过引用荷马《奥德赛》（XVII,485-487）中的一段话，他指出：其他的一些神，尤其是ϑεὸς ξένιος［异乡人的保护神］，经常与人结伴旅行，συνοπαδὸν γιγνόμενον ὕβρεις τε ϰαὶ εὐνομίας τῶν ἀνϑρώπων ϰαϑορᾶν.［一同前来俯察人的放肆和正直］（216b2以下）“由此俯察人的亵渎和正直”，因而审视人的所作所为。他在刻画哲学家、确切讲刻画真正的哲学家的216c6那儿，再次使用了ϰαϑορᾶν［俯察］这一表达。那些秘密同行的神，评判性地观察着人的行为注220。在这儿也可能是下面这种情形，那就是：真正与哲学性的异乡人一道前来的是一位τῶν ϰρειττόνων［更强有力的］（216b4）。于是，ϑεός［神］的ϰαϑορᾶν［俯察］、俯察，似乎就是ἐποψόμενος［进行监察的］、“监察着我们的”，ϑεός［神］似乎会审视我们，而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在于下面这点，φαύλους ἡμᾶς ὄντας ἐν τοῖς λόγοις［我们在逻各斯方面是贫弱的］、“我们在λόγοι［逻各斯］方面是不充分的”，也即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并无真正的认识，正如我们在我们的λέγειν［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在这点上，在言谈的实事性和基础上，并不充分；而这位神在这些方面同时是ἐλέγξων［盘问者］（216b5），“他把我们加以示众”，让我们公开地变得可见，把我们作为我们加以展示和驳斥。苏格拉底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因此，苏格拉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了对异乡人的介绍，以至于他仿佛从他刚刚遇到的这位人那儿掉转了目光，并展望了一种更高的可能性，即同客人的出现相伴随的可能是：οὐ ξένον, ἀλλά τινα ϑεόν［不是客人，而是某位神］。


  对一种更高可能性的指出以及对该可能性的进一步刻画——苏格拉底以及那些同他一起的人，可能被证实在对他们要加以谈论的那些事情的谈论方面并不充分——于是通过下面这点而具有了苏格拉底式的意义，那就是：异乡人自己，尤其是引见者忒俄多洛斯，被迫承认这一摆在其面前的更高可能性。于是，忒俄多洛斯不得不吐露异乡人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他现在不得不根据其精神情状来介绍异乡人。因此，忒俄多洛斯的回答是：οὐχ οὗτος ὁ τρόπος τοῦ ξένου, ἀλλὰ μετριώτερος τῶν περὶ τὰς ἔριδας ἐσπουδαϰότων. ϰαί μοι δοϰεῖ ϑεὸς μὲν ἁνὴρ οὐδαμῶς εἶναι, ϑεῖος μήν· πάντας γὰρ ἐγὼ τοὺς φιλοσόφους τοιούτους προσαγορεύω.［这不是客人的风格，相反，他要比那些热衷于争论的人更为节制。在我看来，他决不是神，而是神一样的；因为我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参见216b7以下）忒俄多洛斯首先这样回答道：“这不是客人的风格，相反，他同那些完全热衷于无休止争论的人相比，具有更为节制的品质。”这一回答显示：忒俄多洛斯已经理解了苏格拉底用ϑεὸς ἐλεγϰτιϰός［进行盘问的神］所做的提示，那就是对巴门尼德那些门徒、爱利亚学派的人好争辩的提示。面对可能是一位神这一更高的可能性，ξένος［客人］进一步显露了自己，即与那些外在的标记相反，现在才真正开始介绍他是什么。现在必须决定：他是否实际上已经从其学派那儿取得了其应得的一份，如我们所说，背上了其学派的书包；他是否有其工作，并理解该工作；由此如果他能够从事其工作，那他是否发现了其工作的限度，——或者他是否基于这种实事性而有能力没有偏见地甚至反对学派的信条和学派的原则。也即是说，现在必须崭露他是否最终是下面这样一种人，那就是：在他身上有着成为弑父者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撼动其老师地位的可能性。只有当他具备这种可能性时，他或许才能够是一位实事性地、严肃地进行担当的人。或者，他只不过是一位浅薄的好争吵者，仅仅靠学派成员的资格来扬名立万，靠学派来谋生度日。


  然而，苏格拉底用其回答所谋求的第二个意图，是抑制新来的人在其主张中可能提供出一种伟大的哲学。因为忒俄多洛斯的回答是非常谨慎的，他仿佛把它往后收了收：ϰαί μοι δοϰεῖ ϑεὸς μὲν ἁνὴρ οὐδαμῶς εἶναι, ϑεῖος μήν［在我看来，这人决不是神，但确实是神一样的］（216b8以下），我引到这儿来的客人不是一位神，但他确实是神一样的。于是，一般刻画：πάντας γὰρ ἐγὼ τοὺς φιλοσόφους τοιούτους προσαγορεύω［因为我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216b8以下），“我惯于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的，即将之理解为神一样的。”这儿把属于神圣东西的这种称谓用在哲学家身上，意味着他们在其追问中把是者中的最高者当作对象。ϑεῖον［神一样的］这一概念，甚至在柏拉图那儿——尽管同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相比它还具有一种较为模糊、更加宽泛的意义，也已经不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一种宗教上的意义，因而这个人现在不可能在特别的意义上被宗教性地刻画。我们必须在一种世俗的意义上，或者——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在一种异教的意义上，来把握“神一样的”，只要ϑεῖος［神一样的］、神一样的，在这儿单单意味着：在其认识活动中，涉及的是那在诸现实性之秩序中具有最高等级的是者。其中并不包含着：在一种位格的、直接的联系之意义上，神一样的东西、神同单个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因此，苏格拉底迫使忒俄多洛斯根据其精神上的起源来介绍他的伙伴，从而迫使他退回到合法的主张上去。


  苏格拉底现在仿佛在言辞方面接受了这一回答，由此就已经给出了对话的主题。忒俄多洛斯的回答的最后一句话：πάντας γὰρ ἐγὼ τοὺς φιλοσόφους τοιούτους προσαγορεύω［因为我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一种思考的出发点，根据该思考，涉及的是把哲学家和神一样的东西、神这两种现实性彼此分开、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216c3），并且是在γένος［属］方面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苏格拉底说：很好，的确有着一种不同，你介绍给我的这位人可能的确不是一位神；但即使这样也必须注意，这两者，即哲学家和神、神一样的东西，依旧难以分开，依旧难以理解。在此要注意：这儿对于理解或进一步的规定来说，用的并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措辞，而是διαϰρίνειν τὸ γένος［区分属］（参见216c2以下），——ϰρίνειν［区分］、区分，同另一东西相对照把某种东西突显出来——尤其是在γένος［属］上。我们在这儿必须尽可能源始地把握γένος［属］注221这一表达：哲学家或神的起源、在是上的出身之意义上的起源。因此，在彼此间的互相衬托中，在一个同另一个的这种分离中，应抽取出各自的γένος［属］——根据它每一个才成为它所是的。这是γένος［属］的真正是态学上的意义：某一事物由之成为其所是的东西，家世（der Stamm）注222、起源（die Herkünftigkeit）。因此，要紧的不是把哲学家同神进行一种随意的、大众化的区分，相反，γένος［属］这一表达已经提示出了这种区分和问题提法之性质。


  不仅如此，而且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了基础，也即是说，只要他同时指出：对于哲学家应是什么以及他的γένος［属］应是什么这一问题来说，是如何假设了首先得辨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平均-质朴地（durchschnittlich-naiv）关于我们现在正询问的对象所知道的东西。苏格拉底刻画了关于哲学家以及他是什么的大众知识，他说：πάνυ παντοῖοι［非常多种多样］（参见216c4以下），“他们非常多样地、形形色色地显现出来”、φαντάζεσϑαι［显露］。φάντασμα［外表］在这儿并不具有同某一感觉相对立的想象显象（Phantasieerscheinung）之意义，而是具有φαίνεσϑαι［显现］、 显现、最直接的外貌——哲学家于其中向民众、向那些平均地受过教育的人显现出来——这种源始意义。如果我们问，人们在平均的文化知识之范围内关于哲学家知道些什么，那么，就会表现出：最直接的是一种表态，即一种进行贬低或进行抬高的表态。对于一些人来说，哲学家显得“毫无价值”、τοῦ μηδενὸς τίμιοι［不值一文］（216c7以下），是一种多余的人之类型，但对于另一些来说，则是“值得尊敬的”、ἄξιοι τοῦ παντός［配得起一切］（216c8）。因此，这儿有着一种冲突的表态，它并不过多地诉诸对要加以发表意见的事物的一种实际再现，而是诉诸最切近的、流行的印象，诉诸那占据统治地位的情绪和意见。事实上，哲学家所表现出来的外貌之所以是形形色色的，乃是διὰ τὴν τῶν ἄλλων ἄγνοιαν［由于他人的无知］（216c4以下）、“由于他人的不熟悉”。οἱ ἄλλοι［他人］在这儿指的就是οἱ πολλοί［众人］、大众。


  在同对关于哲学家的最切近的、大众的观点的这种刻画的联系中，苏格拉底同时给出了一种正面的、人们于其上展望ὄντως φιλόσοφος［真正的哲学家］（参见216c6）、“真正的哲学家”的指示。ὄντως φιλόσοφος［真正的哲学家］与πλαστῶς［假冒的］（216c6）哲学家是对着来说的；πλάττω［假冒］，指的是捏造、杜撰、虚构一种形象。ὄντως［真正地］注223在另一些上下文中被ἀληϑῶς［真实地］所代替。因此，虚假的哲学家和真正的哲学家相对立。于是，苏格拉底将真正的哲学家规定为ϰαϑορῶντες ὑψόϑεν［从高处进行俯察的人］、“从高处俯察位于其下的那些人的βίος［生活］”。οἱ μὴ πλαστῶς ἀλλ' ὄντως φιλόσοφοι, ϰαϑορῶντες ὑψόϑεν τὸν τῶν ϰάτω βίον.［那些不是假冒的而是真正的哲学家，从高处俯察下面那些人的生活。］（216c5以下）因此，哲学家的事业就是ὁρᾶν［看］、观望βίος［生活］。要注意，在这儿不是ζωή［活着］，即在与动物、植物、爬和飞的东西相联系的人的现成地是之意义上的生命，而是在生存、被某一确定的τέλος［目的］所刻画的生活方式之意义上的生命——该τέλος［目的］对于βίος［生活］本身来说就作为πρᾶξις［实践］的对象而起作用。因此，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的βίος［生活］，并且可能是各种各样的βίοι［生活］。“他们从高处进行俯察。”在此就包含着：哲学家本人，为了能够严肃地实施这种可能性，必须已经赢得了一种生存方法，该生存方法向他确保了这种看，并由此他能够一般地通达生活和生存注224。


  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问，那总是在情感上对哲学家有所表态的大众意见会对哲学家说出些什么，那么，就会得出三种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显现为πολιτιϰοί［政治家］；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显现为σοφισταί［智者］；对于一些人来说，则显现为παντάπασι μανιϰῶς［十足的疯子］（参见216c8-d2）、“完完全全的疯子”。这三种规定，即政治家、智者和疯子，不是偶然的；关于哲学家的大众意见活动其间的那种不确定性，也不是一种任意的不确定性；相反，从这三种刻画那儿可以看出：只要人在πόλις［城邦］中生活，那么，问题所关涉的就是下面这种人，即他的理论和教学活动都以人为目的。因为，甚至智者依照其真正的事业来说也是ῥήτωρ［演说家］，即演说家和演说术的教师，是那在πόλις［城邦］的公共事务中、在法庭面前、在群众集会上、在庆祝活动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的言谈的教师。因此，问题所涉及的乃是那指向各种πολιτιϰά［城邦事务］的人。于是，在关于哲学家之本质的整个不确定性那儿，其实已经给出了其可能的行为方式的某一范围：σοφιστής［智者］、πολιτιϰός［政治家］和παντάπασιν ἔχων μανιϰῶς［完完全全发了疯的人］。人们从这儿（217a3）以及其他地方推论出，柏拉图曾打算写一个三部曲。也即是说，我们拥有一篇题为πολιτιϰός［政治家］的继续的对话，它同《智者》相并列，并且它们就内容而言在某种方式上是共属一体的。人们说，柏拉图没有再完成关于哲学家的第三篇对话。于是，柏拉图的形象就成了一位写剧本并打算写一本三部曲的人民教师（Volksschullehrer）注225的形象。但如果我们加以仔细注意，我们就必须说，对于柏拉图而言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相反，关于智者的对话恰恰是要完成澄清哲学家是什么这一任务，更确切地讲，不是以一种粗陋的方式，而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告诉一个人哲学家是什么。在对话的最后部分，出现了一段明确的话（253c8以下），在那儿，对话的引导者说，他们现在事实上——甚至在他们于其对话中取得真正的和科学的智者之定义之前，突然似乎发现了哲学家。这是值得注意的，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纯粹实事性、方法上，假使下面这点由此变得可见了：柏拉图也知道，只有当他已经认识了哲学家，并且知道哲学家处于何种情形下，他方才能把智者阐释为哲学家的反面形象。因此，我们打算把三部曲放到一边，并尝试根据《智者》来确定对这儿所提出的哲学家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


  §37. 对主题的详细阐述。对一种一般的问题提法之主题对象的阐明：对事情（τί［什么］）、事情之规定（γένος［属］）、事情之名称（ὄνομα［名称］）的区分。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这三重区分的统一场地。任务：将这一区分运用到三个对象上：σοφιστής［智者］——πολιτιϰός［政治家］——φιλόσοφος［哲学家］


  在苏格拉底如此向忒俄多洛斯，或者向ξένος［客人］给出基础之后——也即是说，先提出被问者、即哲学家首先显现为什么，关于他的自然意见是什么，进而把问题加以了明确的固定——只要被追问的乃是所要讨论的生存者（der Existierende）的γένος［属］——，他请求ξένος［客人］给予他关于下面这一问题的消息：τοῦ μέντοι ξένου ἡμῖν ἡδέως ἂν πυνϑανοίμην, εἰ φίλον αὐτῷ, τί ταῦϑ' οἱ περὶ τὸν ἐϰεῖ τόπον ἡγοῦντο ϰαὶ ὠνόμαζον.［然而，如果这位客人乐意的话，我愿意向他打听他那个地方的人把这些人视为什么，以及把他们称作什么。］（216d2以下）他想从客人那儿得到关于下面这两件事的答案：1.τί ἡγοῦντο［视为什么］，爱利亚学派中的人，因而最终就是巴门尼德本人，把哲学家视为什么，把哲学家和科学性的人把握为什么；2.τί ὠνόμαζον［称作什么］，如何命名他。忒俄多洛斯要求对问题加以更加明确的规定。在此显现出：苏格拉底不是孤立地就哲学家提出问题，而是基于下面这一整个基础：σοφιστής［智者］、πολιτιϰός［政治家］、φιλόσοφος［哲学家］。他更加明确地给出了关于目前在这一谈话中真正要加以探索的东西的说明。极其粗略地给出了——如果我们完全在形式上使用“事情”这一表达的话——一件要加以追问的事情：哲学家。要问的是，这一事情被看作什么，进而它如何命名。先行给出的事情，即主题性的东西，是那个什么、τί［什么］。这一东西要被规定为如此这般的，哲学家要被规定为这样那样的，他要根据他由之源出而是的东西、根据其是上的来源、因而根据其γένος［属］而被规定。那如此根据γένος［属］而被规定的主题性的东西应获得其相应的名称、ὄνομα［名称］。因此，ὄνομα［名称］不是随随便便的，相反，它基于对事情本身的探索而被给出。这一问题提法，根据事情是什么、然后根据它要被看作和被规定为什么、最后根据进行固定的名称，现在鉴于已经给出的三个对象而被引出：σοφιστής［智者］、πολιτιϰός［政治家］、φιλόσοφος［哲学家］。问题生起为：是否所有这三个是同一件事情，而仅仅名称是不同的；或者，是否随着三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在这儿也不得不面对三件不同的事情，并且由此必然面对这三个不同的事情之是在属上的三种由来，以及由此合法而来的三个名称。这是逐渐涌现出来的更为仔细的问题提法，因而它是对前面极其粗略地用διαϰρίνειν τὸ γένος［区分属］加以标画的东西的阐明。


  为了能实际地评价和理解这一问题提法，我们当下必须记住下面这点，那就是：对于那时的科学和哲学来说，对事情的这样一种区分，即对事情的规定或规定性之起源（Bestimmtheitsherkünftigkeit）同它的名称之间的这种区分，根本不是自明的；恰恰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首次真正去确保这些完全原初的区分，并使之在一种具体的探索中变得富有成果。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相当多，并且把大多数事物视为不言而喻的——在这样一种问题提法中不再能够看到过多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仿佛把自己拧旋回去，并再现一种关于问题和事情的言说方法——它还根本无法在名称、事情之规定和事情本身之间做出这种区分。这恰恰就是智者术和闲谈所具有的那种典型的东西，那就是终日泡在言辞中，这部分是出于一种土生土长的肤浅，但部分也出于一种无能，即无能看到和区分这些实情本身。如果我们问这种区分自身属于哪儿——τί［什么］、γένος［属］、ὄνομα［名称］之间的区分——，因而问这些角色于其中既能各自为了自身，又能彼此相联系地得到探索的那种统一的场地在哪儿，那么，就会显现出它无非就是λόγος［逻各斯］。恰恰在该对话中柏拉图所运用的理解λόγος［逻各斯］的方法、程度，也决定着对τί［什么］、γένος［属］、ὄνομα［名称］之结构及其联系的澄清，并且也同时具体地决定着对以这种区分为引导线索就智者、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ϰ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据说它在对不-是者之是的考察那儿会给出对难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基于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明确的观点，即基于对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所给出的诸结构要素的一种明确的阐释，方才是可理解的。因为每一言说作为谈论，在宽泛的意义上都具有谈论的某一何所谈（Worüber），即具有一个τί［什么］；每一言说都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论，根据某种东西意指、解释它，把它带入理解中；因此，每一言说都在形式上具有某一γένος［属］；每一谈论，如果它变得具体了，那它就是一种有声表达（Verlautbarung）；人们所谈论的事情，有其名字，有其称号；正如我们所说的，它们被称作这样那样。因此，在具体的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现象中，给出了何所谈（das Worüber）、作为-什么（das Als-was）以及带有语音的名称（die lautliche Bezeichnung）。


  关于哲学家的这一问题始终依循这些区分而被定位，并且事实上也依循这些区分而被探索，基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就一定事情之间的区别来说，柏拉图不再满足于取得一种暂时的、大众化的清楚。整个对话本身就是对此的证明。最后，人们会说，柏拉图的确知道智者和哲学家之间具有一种区别，而其他人或许也知道这点——就像我们知道许多事物那样：它们是不同的。然而，根据对事情的再现而实际地澄清这种不同，要求一种科学性的探索。在此显现出这样一种科学性的探索同那些完全未被澄清和规定的现象多半相冲突。于是，在那意图极其清楚和明确地把那些被问的事情加以划界的对话之范围内，就会向我们展现出：在同这一任务的联系中——该任务在一定限度内是成功的，同时显现出一些新的实事内容；这些实事内容尽管并未加以探索，但却变得可见了，这对于其哲学上的含义来说是足够的了。


  ξένος［客人］现在有些踌躇不决。当然他还是同意给出关于下面这些的回答，那就是，在他的学派中，人们把这些事情及其区别思考为什么：可以无甚困难地说，三个名称用在这三个事情上。ϰαϑ' ἕϰαστον μὴν διορίσασϑαι σαφῶς τί ποτ' ἔστιν, οὐ σμιϰρὸν οὐδὲ ῥᾴδιον ἔργον.［要清楚地界定他们中的每一个究竟是什么，这是件既不小也不易的工作。］（217b2以下）“然而，要分别限定和澄清这三者中的每一个，将一个同另一个区别开来，把每一个在它自己那方面弄清楚，这不是件小事情，也不大容易成功。”然而，在这时忒俄多洛斯向苏格拉底提到：他本人，忒俄多洛斯，在路上已经同这位异乡人探讨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觉察到这人似乎被很好地告知过这些事情，尤其ϰαὶ οὐϰ ἀμνημονεῖν［尚未忘记］（217b8）、“他还没有忘记”。这意味着他能够综览这儿所要讨论的问题的整个范围，从而他不会遗漏任何东西，他已经准备好了并记得所有重要的东西。


  §38. 对方法的详细阐述


  a） 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探索之方法。λόγος［逻各斯］的类型：在对话和独白式的论文之间的混合形式。对作为对话伙伴的泰阿泰德的介绍。对最切近的主题取得一致：智者。方法的基本规则：τὸ πρᾶγμα αὐτὸ διὰ λόγων［由逻各斯而来的事情本身］。在柏拉图那儿有关实事的思想和方法上的思想之间的链接


  在就主题提出了问题之后，苏格拉底在这一谈话中迈出了第二步、即最后一步——因为此后他就完全退出了谈话而仅仅扮演了一位听众——：他促使异乡人对他讨论该问题时所要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种表态：他是想用αὐτὸς ἐπὶ σαυτοῦ［自己对自己说话］、在某种程度上独白式的“自言自语”的λόγος μαϰρός［长的逻各斯］（参见217c3以下）、长篇论文的方法讨论问题呢，还是δι' ἐρωτήσεων［通过提问］、“通过问答”，或如后面所说的那样ϰατὰ σμιϰρὸν ἔπος πρὸς ἔπος［简短地一句对一句］（217d9）、“以言谈和反驳这种简短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异乡人要在这些可能的方法之间作出他的决定，有赖于他与之进行谈话的人的情状。如果同他真正进行交谈的人是ἀλύπως［不易引起痛苦的］、不是一碰就痛的（217d1），也就是说，如果他在讨论和争辩中不大被情绪所左右，并且如果他是εὐηνίως［容易驯服的］（217d1）、容易引导的注226，即如果他不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如果他在开始讨论时不是无论事情对头与否都坚决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正确的，——因此，如果他遇上的是一位完全自由地面对要加以谈论的东西的人，那么，他的确就愿意采用λόγος πρὸς ἄλλον［彼此对谈的逻各斯］（参见217d2）；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说：我就只是对我自己说，并且以一种长的言谈方式向你们阐述事情。于是苏格拉底向他推荐了泰阿泰德——他在前面所进行的那篇同名的对话中已经参与了讨论，并且展露出他是内行的。ξένος［客人］对此表示了同意，但却是这样的，即他再次表达了歉意；他强调：他要πρὸς ἕτερον［冲着他人］（217e2）说，对另外的人说并和他一道说，因而不是独白式的；但由于事情的难度，对话必须转而是这样，那就是他ἐϰτείναντα ἀπομηϰύνειν λόγον συχνὸν ϰατ' ἐμαυτόν［要独自展开、延伸持续不断的逻各斯］（217e1以下），“他要以一种συχνός［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方式拉长关于实事性的联系的谈论”——其中暗含着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从而许多事情和规定要在联系中一个接一个地被给出。于是，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对于主题的混合处理方法：诚然是一种对话，一种详细讨论，但它又已经部分地具有一种独白式的论文之风格；原因就在于事情的难度。最后，ξένος［客人］转向了泰阿泰德——论辩现在将同他一起进行，并且他们再次就那被真正追问的东西达成了一致。ἀρχομένῳ πρῶτον ἀπὸ τοῦ σοφιστοῦ, ζητοῦντι ϰαὶ ἐμφανίζοντι λόγῳ τί ποτ' ἔστι.［首先从智者开始，用逻各斯来寻找和显明他究竟是什么。］（参见218b6以下）“首先从智者开始，并且在详细讨论中寻找和把他是什么或事情是什么带入自我显示中。”然后，接下来再次确定了共同的基础。νῦν γὰρ τοὕνομα μόνον ἔχομεν ϰοινῇ［我们仅仅共同地具有关于他的名称］（参见218c1以下），“首先，在智者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我们仅仅共同拥有名称”；τὸ δὲ ἔργον［至于事情］、“所涉及的事情”，则τάχ' ἂν ἰδίᾳ παρ' ἡμῖν αὐτοῖς ἔχοιμεν［或许在我们俩本人这儿有着各自的看法］（218c2以下）、“对于我们中的每位来说，或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现在我们俩将自己置于其下的规则是：δεῖ δὲ ἀεὶ παντὸς πέρι τὸ πρᾶγμα αὐτὸ μᾶλλον διὰ λόγων ἢ τοὕνομα μόνον συνωμολογῆσϑαι χωρὶς λόγου.［在任何情形下，都应总是通过逻各斯而不是仅仅通过缺乏逻各斯的名称对事情本身取得一致。］（218c4以下）“在任何情形下，重要的总是发现事情本身，并通过谈论对之取得一致”，即通过展示、揭开对之取得一致，“而非仅仅在言辞上取得一致”，即仅仅在名称上、χωρὶς λόγου［缺乏逻各斯］、“没有根据事情加以证明”而取得一致。于是，关于对话中的问题的方法和特殊兴趣得到了澄清。于在柏拉图那儿进行探索的思想（das untersuchende Denken）和方法上的思想（das methodische Denken）之间的这种独特链接那儿，我们能够期待：随着对智者或哲学家之本质的规定，我们同时也经验到关于处理方法本身、即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苏格拉底在两个方向上仔细阐明了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首先，他问ξένος［客人］：τί ἡγοῦντο［视作什么］，即你的同学和你的老师把被称作哲学家的人视为什么；其次他问客人：τί ὠνόμαζον［称作什么］，他们以哪些含义联络（Bedeutungszusammenhäng）来谈论和确定这一事情？在这一双重或者三重问题提法中——事情（τί［什么］）、事情之规定（γένος［属］）、名称（ὄνομα［名称］）——同时表明了：该问题在方法上的背景——我们能够总的将之称为λόγος［逻各斯］，同对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的实事性的解决本身一样重要。


  b） 对作为希腊人基本任务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澄清。命题逻辑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统治


  澄清λόγος［逻各斯］，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更是这样一种任务：在它那儿，他们仅仅艰难地和缓慢地朝前走，并在一定程度上卡在了那儿——如果我们能够将之称作一个点，而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点作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流传了下来。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学说于希腊人那儿最终在一种理论的意义上形成，那么，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原初现象就是命题（der Satz），即关于某种东西的理论陈述（die theoretische Aussage）。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原初地由此加以规定，那么，整个后来的逻辑学——正如它在西方哲学中所发展的那样，就成了命题逻辑（Satzlogik）。后来在尝试改造逻辑学中所作出的种种，都始终依循命题逻辑来定位，并且必须被理解为对它的修正。我们通常将之作为“逻辑”来加以认识的东西，其实仅仅是在希腊哲学之范围内对一种研究起点的一种完全特定的、拟定出来的方向，但还决不是“逻辑学”；所有同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相联系的基本问题也远未得到解决。只要如此加以定位的、把理论命题当作典范性基础的命题逻辑同时引导着所有的反思——它们都指向阐明作为语言的较为宽泛意义上的逻各斯，那么，整个语言学（Wissenschaft von der Sprache）以及在较为宽泛意义上的语言哲学（Sprachphilosophie）也都根据这种命题逻辑而被定位。我们所有的语法范畴，甚至所有今天科学的语法学（Grammatik）——印欧语系的语言研究等等——也都在本质上被这种理论逻辑所规定，并且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要摆脱这种传统逻辑学来理解语言现象看起来几乎无望。然而，存在着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功相比，要再次更加彻底地把握逻辑学，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同时培植出对语言本身的一种更加彻底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语言学的一种更加彻底的理解。但是，对这整个发展的理解，以及对通常所谓体系性的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今天都通常同“逻辑学”相关联而被引出，位于对下面这种东西的实事性的探索中，那就是：在希腊哲学之范围内，此处即在柏拉图那儿，探索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问题提法之基础。因此，除了智者之本质以及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之外，并且除了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实事性的难题之外，我们还要将主要注意力对准λόγος［逻各斯］难题和逻辑的观念之根源——如它已经在希腊人那儿所形成出来的那样。


  §39. 当代关于哲学的问题。同柏拉图相比的额外困难。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实事研究之观念的蔓生。“先知性的哲学”和“科学性的哲学”（卡尔·雅斯贝尔斯）。实事性之自由


  《智者》所提出的关于哲学家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同时积极地是一种预示，那就是：这样一种在表面上属于文化教育的问题只能如何加以解决，以及它要求何种探索活动。我们不可以相信，在对哲学家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上，我们今天似乎甚至有了些许的进步；相反，我们必须得说，由于在其间不断往前挤的另外一些方法之倾向，由于各种哲学外的问题的影响，使得问题提法，尤其是回答，对于我们来说变得愈发困难。唯有下面这一事实是引人注目的：对于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之本质这一问题来说，世界观现象（das Phänomen der Weltanschauung）——如何称呼它、要如何规定它，还是悬而未决的——，即实践性的东西（das Praktische），进场表演；甚至那些试图纯粹为其自身将之剥离出来而发展出一种所谓的科学性的哲学的哲学家，也一再认为自己有义务最终强调这样一种加以分离出来的科学性的哲学在世界观上的价值注227。这同下面这点相联系：西方的科学性的哲学——只要它从希腊人那儿开始就已经把自己挽救为真实的，进入到了基督教的决定性影响之下，尤其是进入到作为一种文化宗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精神性的（weltlich-geistig）注228力量的基督教之影响下。由此古典希腊哲学经历了一种完全确定的嬗变；从此以后，哲学完全被置于一种确定的世界观上的需要之下。随着自文艺复兴以来对精神生活的进一步理解，哲学同时被理解为特定的文化要素，被理解为对于个体来说是文化教育性的：哲学著作、哲学文献，如艺术作品、音乐作品等一样，在同一个意义上位列文化之中，以至于哲学同这类倾向打起架来。于是，哲学不仅作为与基督教不同的另一种现象而成为了世界观，而且它作为精神性的创造还同时得到了尊敬。由此就出现了，研究之观念完全被各种更加普遍的精神倾向所捂死，而哲学之观念则被各种极其特定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所引导，以至于人们事实上能够将那在独特意义上满足于这些需求的创造称作“先知性的哲学（prophetische Philosophie）”，它一阵阵地为那平均的精神处境进行预见，并且在特定的时代中进行领导。从希腊人的科学传统中还剩下来的其他东西——如逻辑学和心理学，惯常被称作“科学性的哲学（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并附上一个意味着它真正只还是一种学院中的事情的索引。雅斯贝尔斯在《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nngen）一书中已经得出了“先知性的哲学”和“科学性的哲学”之间的这种区别，并由此真正仅仅对一种不清楚的需求给出了表达：今天的情形是怎样注229。但是，这些区别对于下面这点来说是独特的，那就是：与希腊人的古典哲学研究相比较，仅仅对实事研究所提出的那种彻底主张，已经从哲学那儿消失了。基督教在根本上要为哲学的沉沦这一现象负责——另一些人在此看到了某种繁荣；只要它把哲学同对灵魂的深化和灵魂的升华之需求相联系，上面这一说法就不可能是令人吃惊的。在公共生活中，普遍精神娱乐的需求，对哲学的估价来说是最终决定性的。“形而上学”在今天要将它的复活归功于这种虚弱的理解力。这预示着：我们完全是无根的；我们饱受无力追问之苦，真正的认识之激情在我们这儿已经消亡了。这种无力追问以及认识之激情的消亡的背面，同时是下面这种意向，那就是：希望哲学甚或科学成为如某种依靠一样的东西，在它们那儿为精神生存寻找依靠，或者说，倘若它们失败了，那就抛弃它们。这种寻找依靠的意向，是对哲学研究的一种根本误解。我们必须学习拒绝在科学尤其是在哲学研究面前寻求依靠这种要求。反之，正确研究和追问之可能性，即科学性地去生存这种可能性，已经设定了一种依靠，诚然不是一种宗教类型的依靠，而是完全独特的和仅仅属于这种生存类型的依靠——我把它称作实事性之自由注230。仅仅在这种实事性之自由形成了的地方，从事科学方才在生存活动上是可能的。并且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方才有可能克服今天人们宣布为对于精神生活来说特别危险的那种东西，即克服历史主义。那理解了实事研究意味着什么的人，历史主义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种危险——只要历史主义是关于历史的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从未花力气去问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地是（Geschichtlichsein）是什么。历史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近代理论，它就一种事情、即就历史而产生出来，但却是这样的：这种事情本身、即历史，从未真正成为过难题。我认为，实事性之自由将首次能够给出下面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是历史的，即不会如在某个魔鬼面前那样在历史面前画十字，而是知道我们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就位于它那儿。只有当我们是历史的时，我们才会理解历史；但如果历史得到了理解，那它eo ipso［因此］注231也就被克服了。在此就有着一种实事研究之任务；与之相反，随意漂浮的、所谓的“体系性的”哲学，凭借来自历史的各种偶然的刺激，意味着一种惬意的工作。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简略地、完全同对话相应地去了解人们把哲学视为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以希望通过随随便便的方法就能想出并提交关于哲学家的定义，并由此从诸种困难中摆脱出来。相反，除了希腊人所走上的那条路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路留给我们，那就是：通过哲学活动本身抵达哲学。因此，这篇对话以及对之的准备，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无论他现在是哲学家或者是其他的科学家——成为了对下面这一事情的检验：他在多大程度上于自己那儿具有实事性之自由；面对这样一篇对话可能产生的冲击，他是否于他自己本身那儿对之具有接受能力和容纳能力。那理解了这样一篇对话以及这样一篇对话所设定的内在责任的人——这样一篇对话，也即是说，它完全自由地、没有任何体系性背景和没有任何热望地从事情开始——，他根本无需对哲学之含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一种文化上的拔高。如果诸位一口气读完了对话之准备，那你们必定觉察到该处境之严峻，它和对于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准备相比，是更高和更具决定性的。


  §40. 向事情的过渡：示范性的对象之选取。两重标准：1.简单，2.类比和是之结构的丰富。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作为示范性的对象


  于是，谈话的准备以下面这种方式直接过渡到了事情，那就是，两位谈话者，即ξένος［客人］和泰阿泰德，再次仔细确认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达成了一种συνομολογεῖσϑαι［一致］（218c5），“达成一致，同他人说同样的事情，如他人那样看待同样的事情”，περὶ τὸ πρᾶγμα αὐτό［对事情本身］（218c4）、“着眼于事情本身”，因此，关键在于看待同样的事情，并且在相同的意义上如他人那样理解它，尤其是διὰ λόγων［通过逻各斯］，基于已经揭开（Aufgedeckthaben）了的事情、基于通过同事情的一种真正争辩，这些才是重要的；重要的不是ὁμολογεῖσϑαι 〈περὶ〉 τοὕνομα μόνον［仅仅关于名称取得一致］（参见218c5）、“仅仅就名称取得一致”，并且这名称χωρὶς λόγου［缺乏逻各斯］（218c5），“缺乏、没有任何的事情之显示”。由此所有空洞的、字面上的知识都会被拒绝。我们从苏格拉底的问题提法之方法中已经看到，他追问的是γένος［属］。重要的是识别哲学家的属，τὸ γένος διαϰρίνειν［识别属］（参见216c2以下）。我们在这儿不把γένος［属］翻译为属（Gattung）注232，而是译为“族类（Stamm）”。这一翻译的合法性现在会从下面这一句子那儿显明出来：τὸ δὲ φῦλον ὃ νῦν ἐπινοοῦμεν ζητεῖν［我们现在打算探究的那个族类］（218c5以下）。φῦλον［族类］注233、“族类”，同γένος［属］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这使得下面这点完全清楚，那就是：在这儿，γένος［属］并不意指在后来形式逻辑所给予它的那种意义上的属。我们要认识的是智者的族类，即他由之成为他所是的那种东西。因此，他的整个谱系（Stammbaum）、他那就其是而来的家族史（Stammesgeschichte），要在λέγειν［说］中加以揭开。因此，智者的是，或者哲学家的是，要着眼于从-是-而来（das Her-sein-aus）、从-源头-而来（das Her-stammen-von）进行解释。对家族史的展开、对其生成之起源的崭露，首先使得是者本身在其是上变得可理解。一种是者的此是在其从-是-而来上变得透彻。ξένος［客人］再次强调了探索的困难，χαλεπὸν ϰαὶ δυσϑήρευτον ἡγησαμένοις εἶναι τὸ τοῦ σοφιστοῦ γένος［我们认为智者的属是棘手的和难以把握的］（218d3以下），并且建议，τὴν μέϑοδον αὐτοῦ προμελετᾶν［预先练习其方法］（218d4以下），首先、预先训练进行展开的追踪的方式、即探索的方式。他说：ὅσα δ' αὖ τῶν μεγάλων δεῖ διαπονεῖσϑαι ϰαλῶς, περὶ τῶν τοιούτων δέδοϰται πᾶσιν ϰαὶ πάλαι τὸ πρότερον ἐν σμιϰροῖς ϰαὶ ῥᾴοσιν αὐτὰ δεῖν μελετᾶν, πρὶν ἐν αὐτοῖς τοῖς μεγίστοις.［此外，如果要好好地把那些重大的事情努力完成出来的话，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所有人很久以前就认为，在做重大事情本身之前，应在细小且容易的事情中练习它们。］（218c7-218d2）“所有人很早就被教导”，有着一个古老的规则、一个古老的普遍信条，“就各种重大事情来说，如果要ϰαλῶς［好好地］、即以恰当的方式διαπονεῖσϑαι［努力完成］、仔细研究所有的东西，那么，人们在尝试那些较为重大的对象本身之前，应首先ἐν σμιϰροῖς［在细小的事情中］、即在不重要的东西和较为简单的东西之范围内进行练习。”ξένος［客人］指出了这点；当泰阿泰德向他承认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之后，他问泰阿泰德：由此说来，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细小的对象，并尝试παράδειγμα αὐτὸ ϑέσϑαι τοῦ μείζονος［将之作为更加重大事情的例子］（218d9）、“将之设为更加重大事情的例子”，这对你来说是合意的了？泰阿泰德同意。


  于是问题现在生起为：为了满足对处理方法进行一种练习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如何取得示范性的事情？要找到一个对象，在它身上练习后面要用在智者身上的那种探索方法。ξένος［客人］从两个角度刻画了方法中的示范性对象之特性：它必须


  1.εὕγνωστον μὲν ϰαὶ σμιϰρόν［熟知的且细小的］（218e2以下），是“熟知的且微不足道的”。在一定方式上这两者共属一体。某种东西，它基于日常经验很好认识，因而在这种经验中，其是什么、如何使用、具有何种含义毫无秘密可言，它的各种是之可能性、甚至实际的各种变化之可能性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熟悉和周知的，——它恰恰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日常熟知的东西。生活中那些更加重大的事情多半是有争论的；关于它们，如关于哲学家、智者、政治家，的确存在着ἀγνοία［无知］——正如我们关于哲学家曾听到的——，即没有实事性的认识，有的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意见。为了能够实际地操练方法，必须手头上有着下面这样一种对象：它在现象上的内容，于一定范围内对于所有人都是可通达的，在它首先显现出来的东西那儿，它没有提供出任何的不可靠。如果手头上要有这样一种对象，那么，显然就会如我们所表达的那样涉及下面这一任务：拾起对象、事情在现象上的内容。现象上的，在这儿说的无非就是：向着那对事情进行首先、直截了当的观望所显现的；这种首先、直截了当的观望也许是非常复杂的。它还根本无需是源始的，还根本无需已经真正把握了事情，相反，现象上的内容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是：这种内容基于观和看中的一种自然的、恰恰进行统治的处境而被获得了。纯粹显现在观和看中的东西，也就是那首先要加以把握的东西。它能够表明：事情的这种首先的样子，或许被各种完全不真实的见解所规定。然而，对于自然的、最切近的把握方法和交道方法来说，它是最切近的样子。现在要做的就是首先拾起它、确保它，以便能够就这种事情提出一个有基础的问题来。其中就有着，对于一个提出哲学上的实事性这一要求的探索来说，下面这些根本不是必须的，那就是：甚至事情要已经有着特殊的含义，从而装着在实际地从事哲学，必须从关于绝对的辩证法开始，或必须思辨宗教之本质，或必须为世界历史的意义进行奠基；εὕγνωστον ϰαὶ σμιϰρόν［熟知的且细小的］。


  2.要求：λόγον δὲ μηδενὸς ἐλάττονα ἔχον τῶν μειζόνων［但同那些更重大的事情相比，它并不具有较差的逻各斯］（218e3），示范性的对象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且属于微不足道的类型，但就在它那儿于可谈及的东西身上所能够加以展示的东西来说，则并非无足轻重。但在这儿，是者也要就其γένος［属］、就其起源来加以谈及。因此，那被要求的对象，虽然它按照其实际含义来说或许是可笑的、微不足道的，但就于其身上的起源之结构中所能够展示出来的东西来说，它并不落后于那些μείζονα［更重大的事情］、更重大的事情：尽管在所要讨论的事情之实际地位上有着完全的不同，但在结构上都有着实事性的丰富。ξένος［客人］建议的对象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人人熟悉它，那就是垂钓者、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他说（219a1以下）：他希望这样一种指南、μέϑοδος［方法］，和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这种探索，对于他们在其探索中所真正意图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好处的。于是，在一种范例性的东西之意义上（219a-221c），现在开始了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考察。


  第一编  寻找智者的实际生存之λόγος［逻各斯］（《智者》219a-237b）


  第一章  关于定义之方法的一个例子。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定义注234（219a-221c）


  §41. 示范性的对象（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之有效程度及其处理方法。《智者》：不是一篇“纯粹的方法对话”


  可能看起来会是这样：对于一个范例性的、哲学的考察来说，示范性的东西之实事内容原则上是随意的，对示范性东西的规定仅仅具有下面这种意义，那就是赢得适合于考虑主题性东西的那样一种对象、让方法变得可见，因而最终会于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事情那儿发现同样的结构和结果。如果对示范性东西持这样一种看法，那么就可能会以为方法完全独立于那要加以处理的事情，以至于它会等同于讨论的一种形式技艺和抽象程序——这种形式技艺和抽象程序封闭地自我运行，并且能够无需各别的专门知识而用在每一随意的东西身上。这只不过看起来如此。然而，以为这儿存在着一种彻头彻尾的随意性，仿佛在对话所设定的特定任务之范围内任何随机的东西都能够被捡起，这就太草率了。而我们将看到，在示范性东西即垂钓者和主题性的东西即智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内容上的联系，从而在对垂钓者的分析中于诸结构那儿所发现的东西，不可以单纯在示范性的东西之意义上摆到前面来，相反，诸结构——至少其中一些，要在接下来对智者的规定中被积极地加以接受，以至于甚至分析垂钓者的基本要点最终也为智者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就我所观察到的迄今为止的柏拉图—文献而言，下面这点从未得到过注意：示范性东西的有效程度以及对示范性东西的处理，远远超出了我前面所给出用来作为例子的那种规定，因而一些结构事实上参与到了智者之定义中。不仅一些结构，而且基本要点本身也已经着眼于智者之观念而加以设计。因此，我们不可以陷入一种反面的看法中，并相信《智者》——尤其如近代柏拉图—阐释所说的那样，似乎是一篇纯粹的方法对话，仿佛柏拉图仅仅关心在这儿证明一种新近被揭示出来的διαίρεσις［划分］这种方法。对示范性东西和主题性东西之间内在联系的更仔细的考察，也会让我们正面地、源始地把握对话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42. τέχνη［技艺］作为 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基本规定以及它的两个εἶδη［种］（ποιητιϰή［创制术］，ϰτητιϰή［获取术］）


  a） τέχνη［技艺］作为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基本规定。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作为出发点的现象）作为“前—有”。τέχνη［技艺］：精通……，δύναμις εἰς［对……的能力］。视域：生活，此是


  我们现在要检查示范性的东西看起来是怎样的，或者说，ξένος［客人］和泰阿泰德这两人是如何抵达关于垂钓者的一种规定的。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ὡς ϑήσομεν［作为……我们将设定］（参见219a5以下），更为准确的是：ὡς τί ϑήσομεν［作为什么将被我们设定］，现在我们要加以讨论的那种被先行给出的对象，“作为什么将被我们”事先“设定”？它作为什么将被我们加以规定，以至于该规定奠基着所有进一步的考察？或者：他们规定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221c8），即“首先要加以寻求和发现的东西”，并且它奠基着所有进一步的规定和对现象的所有具体的拟定注235。如果我们要阐释对话，即走向那未曾明言地起着作用的东西，那么，我们自身就尤其必须理解这个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但是，为了避免是在进行编造，我们有责任率先检查一下那首先要加以寻找和发现的东西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它是如何进行奠基的，以及它在何种方式上是πρῶτον［首先的］。


  我们将基于源始的联系把这一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在方法上阐释为前-有（Vor-habe）：即阐释为对于探索来说事先在现象上被把握的东西，被保持为如此原初加以把握的东西，在对对象的所有进一步的观望中都被保持着，——因此，作为事先被具有和保持的东西，它参与到了对现象的所有进一步的规定中，但不是首先随意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定为金字塔塔尖，然后就不再过问什么，相反，它具有在所有具体规定中都发生作用这一独特功能。这就是我们在一种现象学的刻画中将之称作现象之“前—有”的东西在方法上的意义。


  从问题的一开始就显露出两位谈话者首先在下面这点上取得了一致，那就是，要把垂钓者摆入其中的那个现象上的基本方向究竟是哪种：他是一位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的人］呢，还是一位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219a5）？根据引导性的考察，我们知道：τέχνη［技艺］意味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一种方式，一种揭开的方式，尤其是一种在某一特定的交道方法之范围内的揭开。亚里士多德将之规定为ἀληϑεύειν μετὰ λόγου ποιητιϰή［依赖逻各斯的创制术这种去蔽］的ἕξις［品质］，将之规定为精通-某事（Sich-Auskennen-in-etwas）——如果我们首先完全在形式上规定它的话。因此，垂钓者是精通某事的人呢，或者，他是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缺乏某种东西，即不精通某事的人”？如果他缺乏这点，那他相应地具有ἄλλην δὲ δύναμιν［别的能力］（219a5以下），即取代这种不精通的，是他具有“某一别的δύναμις［能力］”？因此，从这种极其简明地表达出来的问题那儿，我们已经看到τέχνη［技艺］、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的人］、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更为源始地根据δύναμις［能力］来加以规定，因此τέχνη［技艺］被规定为δύναμις［能力］、即被规定为能够、能力、对某事具有才能，正如后面明确表达的：δύναμις εἰς…［对……的能力］（参见219b8以下）。因此，我们能够如下面这样来确定对考察的划分：


  
    δύναμις［能力］
  


  
    τέχνη［技艺］
  


  于是，问题就是：垂钓者是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的人］呢，还是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而具有某一别的δύναμις［能力］的人。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在221c9中被称作ἰδιώτης［一无所长的人］，即被称作一无所学、一无所知的那样一种人。泰阿泰德回答说：ἥϰιστά γε ἄτεχνον［绝非无技艺的人］（219a7），人们“极少”能够说垂钓者是ἰδιώτης［一无所长的人］或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说他是无所精通的。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点；每个人在自然的生活理解中都理解垂钓者必定具有某种确定的τέχνη［技艺］、某种确定的精通、某种确定的被定位地是（Orientiertsein）注236；这是一种于其自身就是εὕγνωστον［众所周知的东西］。由此给出了下面这一问题的回答：ὡς τί ϑήσομεν［将作为什么被我们设定］？——作为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的人］。作为垂钓者，他的是（Sein）被τέχνη［技艺］所规定。因此，τέχνη［技艺］是示范性的对象、即垂钓者的基本规定，在此我们要注意：在这儿，τέχνη［技艺］是根据最切近的理解而完全形式普遍地、没有任何进一步定义地被确定出来的。同时表明：τέχνη［技艺］在这儿如下面这样被确定出来，那就是它具有δύναμις［能力］这种源始的是之性质。显然——虽然在这儿没有说出来，但在实事上已经变得透彻了——，由于这儿在一定意义上所涉及的乃是那生活着的是者，故作为这样的是者它具有对于某事的某一特定的可能性、某一δύναμις εἰς…［对……的能力］。我们现在必须根据这一基本规定，更加仔细地检查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揭开、δηλοῦν［揭示］是如何进行的。因为考察以泰阿泰德说出下面这番话而结束：παντάπασι μὲν οὖν τοῦτό γε ἱϰανῶς δεδήλωται.［于是，这已经完全、充分地加以揭示了。］（221c4）这，即示范性的对象，“于是已经完完全全地变得清楚了，加以揭示了。”


  b） τέχνη［技艺］的第一个εἶδος［种］：[image: tu353]［创制术］


  α） 举出诸现象。对同一基本现象的展露：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


  问题是，这种τέχνη［技艺］自身如何被更加仔细地加以规定，以至于这种规定足以让我们看见垂钓者作为垂钓者。ξένος［客人］回答说：ἀλλὰ μὴν τῶν γε τεχνῶν πασῶν σχεδὸν εἴδη δύο［但所有的技艺大概无非两种］（219a8），“然而，的确在所有的精通之方式中”，σχεδὸν εἴδη δύο［大概无非两种］，“有着”——不是简单独断地宣称，而是σχεδὸν［大概］——“差不多、或许，两种”。这清楚地表明：柏拉图根本不关心去取得一种绝对的划分，相反，他让之保持开放；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体系对不对头——如后来的解释者常常所说的那样；他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那就是努力接近事情。因此，精通具有双重外貌，这样或那样。问题是：应根据什么来规定一种τέχνη［技艺］，以便指出它的εἶδος［种］。关于τέχνη［技艺］本身的确还根本未发现任何东西。然而，τέχνη［技艺］作为精通，在其自身那儿就是一种对某事的精通。因此，正如人们惯常所说的那样，人们所精通的东西，即精通之何所及（Worin）、操作，或许能够为精通的不同类型提供基础。关于在某一特定操作中的精通同这种操作本身之间的联系，还根本未得到发现，相反，它仅仅被标示为何所及。


  在何所及的不同类型中有着何种区别？在219a10以下ξένος［客人］提到：γεωργία μέν［耕种］，即首先是γεωργία［耕种］、“对土地、田野的耕作和照料”；这一规定被扩展为：ϰαὶ ὅση περὶ τὸ ϑνητὸν πᾶν σῶμα ϑεραπεία［以及所有对每一有死的有形者的照料］，所有那些对准会死的东西、即有生命的东西的照料。因此，我们首先具有精通所及的东西的一种类型：精通对田地的耕作、精通对动物的照料。也即是说：对耕作和照料的精通。


  
    耕作
  


  
    照料
  


  τό τε αὖ περὶ τὸ σύνϑετον ϰαὶ πλαστόν, ὃ δὴ σϰεῦος ὠνομάϰαμεν［以及那关乎我们称作器具的那些组成物和塑造物的］（219a11以下）。这一规定在此非常简略地被表达了出来。我们能够将之改写为这样：在某一操作、某一操心中的精通，它延展到“组成的东西或可组成的东西以及可构成的东西”之上，这些东西总的被刻画为σϰεῦος［器具］、“器具”。因此，在组成活动和塑造活动中——我们将之简略地概况为：在制造活动中——有着一种精通。


  
    制造
  


  尤其是对家用器具、工具的一种制造；πλαστόν［塑造物］首先与装饰品有关。——进而：ἥ τε μιμητιϰή［或者模仿术］（219b1）、在进行仿制的塑造活动中的精通，即在创制中同时模仿某种东西的这样一种创制中的精通。这儿所想到的乃是绘画活动、雕塑家的活动，即艺术作品的创作：


  
    模仿
  


  由此给出了就人们所能够精通的东西的各种不同可能性的一定范围。


  正如他们早前已经商定的，精通—某事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应被我们固定为ἑνὶ ὀνόματι［一个名称］（参见219b2），“带有一个名称”，以至于一个名称就能够διϰαιότατα［最为正当地］、“有权”宣判给对这些操作方式的各式各样的精通。因此，并非单纯涉及一种空洞的名称上的标记，而是涉及一种ὄνομα διὰ λόγων［根据逻各斯而来的名称］；涉及一种命名——这种命名穿过了对所要讨论的事情的揭开。一个名称要被宣布给这种多样性，也即是说，要从一种τέχνη［技艺］能够于其中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可能性那儿，看出某种同一的现象——该现象是统一的名称之真正基础。那么，我们在对田地的耕作中、在对动物的照料中、在制造中、在模仿中所遇见的那种同一的现象是何种现象？要看出这同一的现象，并且与之相应还要把名称赋予给精通的这些类型。因此，在命名中决定性的不是名称作为名称、某一名称可供使用这一事实，而是事情之同一性。这清楚地显露在不同的段落那儿，在这些段落那儿，考察于那些类似的处境那儿停了下来，并且对话者对名称感到不知所措；例如：ἀμελῶμεν τοῦ ὀνόματος· ἀρϰεῖ γὰρ ϰαὶ τοῦτο.［让我们忽略名称，因为这名称已经够用了。］（220d4）“我们不要太过于在乎名称，这名称已经够用了。”名称，只有当它被安排妥当了，它方才具有意义和含义；否则它恰恰就是进行误导的。


  那么，在耕作、照料、制造、模仿中的那种同一的现象是何种现象？ξένος［客人］再次给出了回答：ὅπερ ἂν μὴ πρότερόν τις ὂν ὕστερο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 ἄγῃ［把先前并不是着的某种东西带入所是］（219b4以下），“把那先前不在此是的东西，带往是。”这一现象对于精通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来说是独特的，仿佛同一的东西在它们当中发现了：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因此，作为精通的τέχνη［技艺］关乎一种ἄγειν［带领］、即一种“引领、带领”，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是一种我们也能够将之译为πρᾶξις［实践］的行动。


  β） 展望：在希腊人那儿的是之意义。是（οὐσία［所是］）=在场，可供使用，被摆置-出来地是。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摆置-出来，ποιεῖν［创制］。于环境那儿对是之意义的拾取。此是之自然上的是态学。ποίησις［创制］和οὐσία［所是］


  要注意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这一表达。οὐσία［所是］在一定限度内已经在柏拉图那儿具有术语上的含义，尤其在亚里士多德那儿，οὐσία［所是］具有作为是之基本性质的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基体］之意义。但在这儿，οὐσία［所是］具有一种更多自然的、更为源始的含义。我们能够直接从上下文中读出οὐσία［所是］的意义。问题所涉及的是在最宽泛意义上的行动、操作的这些类型中，某种东西要被引往它的是。涉及各种生长着的植物、农作物之是，涉及被照料的各种动物之是，涉及各种器具之是、各种被布置为装饰物拿来欣赏的艺术作品之是。因此，在这儿，是在一种十分特定的意义上意味着在日常使用和日常观看之范围内的那些特定事情之在场。οὐσία［所是］意味着对于这种使用来说的可支配性。因此，εἰς οὐσίαν ἄγειν［带入所是］、引往是，意味着：为了日常生活而摆置入可支配性中，简而言之：摆置出来（herstellen）。并且ξένος［客人］补充说：τὸν μὲν ἄγοντα ποιεῖν, τὸ δὲ ἀγόμενον ποιεῖσϑαί πού φαμεν.［我们把那进行带引的，称作进行创制；而把那被带引出来的，称作被创制。］（219b5以下）我们就其行为来说，将把某种东西带领、引领到其是中的那样一种人称为在ποιεῖν［创制］，而ἀγόμενον［被带引出来的东西］、即被引往是的东西（das zum Sein Geführte）、并且作为如此被创制出来的东西（so Hergestelltes）的在此-是着的东西（das Da-Seiende），是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者］、ποιεῖσϑαι［被创制］。因此，是（Sein）意味着被摆置-出来地是（Her-gestelltsein）。这相当于οὐσία［所是］的源始意义。οὐσία［所是］意味着所有物、财富、家庭财产，即在日常此是中可以支配的东西、在那儿可供使用的东西。是意味着：可-供-使用（Zu-verfügung-Stehen）。


  我们看到，这儿所谈到的乃是来自某一十分特定范围中的对象，是日常使用和日常操劳中的对象。我们把最切近的是者的这整个世界在术语上称作环境。我们同时看到，在这儿对是之意义的一种完全自然的解释对于希腊人来说是活泼泼的，他们于作为环境的世界那儿读出了是之意义。这是一种自然的和质朴的解释，因为这种是之意义同时——它恰恰刻画着质朴——径直被取作绝对的是之意义。但这显示出，希腊人对是之概念的自然起源没有任何明确的意识，由此对于他们由之出发真正汲取出是之意义的那一特定的领域也没有任何洞察，以至于对于一般是（das Sein überhaupt）来说，οὐσία［所是］恰恰能够同时承担起它在其他术语上的含义。此外，下面这点在这件事上也变得可见了：人的自然此是，只要它进行看和揭示，只要它谈论那被揭开了的东西、在此是着的东西（das Entdeckte, Daseiende）——即使它没有从事科学，它就已经具有一种源始的和自然的是态学，同对世界及其是进行解释的一种十分特定的类型保持着联系；这样一种自然的是态学不是偶然的，相反，只要人们毕竟想对是态学这一称号所限定的整个问题具有一种理解，那么，就必定在它自己的本性中理解它。对于上述恰恰被ποιεῖσϑαι［被创制］的这些类型所限定的是者之领域来说，希腊人也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表达：πράγματα［事情］，即人们所要从事的东西、对于πρᾶξις［实践］而言在此是的东西。因此，ὄν［是者］、εἶναι［是］、οὐσία［所是］、πράγματα［事情］这些称号同等地被加以使用。


  ξένος［客人］于是再次进行了总结：τὰ δέ γε νυνδὴ ἃ διήλϑομεν ἅπαντα εἶχεν εἰς τοῦτο τὴν αὑτῶν δύναμιν.［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所有那些，它们都具前往这种东西的能力。］（219b8以下）“我们已经讨论的所有那些东西——这些各种不同的类型，就它们来说有着某种精通——全都在自己那儿具有一种εἰς［前往］、去……的可能性”，εἰς τοῦτο［前往这种东西］、即去ποιεῖν［创制］。在所有这些中都显现出下面这种同一的现象：对……是有能力的（Das Imstandesein-zu…），也即是说，把先前并不在此是着的东西带入到是中，即具有ποιεῖν［创制］这种可能性。对……是可能的（Das Möglichsein zu…）、对……是有能力的，于希腊人那儿在语言上通过词尾-ιϰος加以表达：τέχνη ποιητιϰ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ποιητιϰὴν τοίνυν αὐτὰ συγϰεφαλαιωσάμενοι προσείπωμεν.［因此，让我们将它们概括性地称为创制术］（219b11以下）概况性地——这总是同时意味着：抓住事情的要害、主要事情——我们能够说，应把这些现象称作τέχνη ποιητιϰ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由此我们拥有了τέχνη［技艺］的一种外观：精通创制某种东西。


  我有意非常深入地逗留在这段话这儿，因为在它那儿凸显出οὐσία［所是］之意义和ποίησις［创制］之意义之间的一种根本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并且正如诸位在后面将看到的那样，对这段话的阐释决不是被硬塞进去的。相反，这段话恰恰是后面对智者的真正规定被置于其上以及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发生其上的基础。只要ποιεῖν［创制］这种现象在较后的一段话中再次被提起（233d9以下），那柏拉图就的确明确地通过一个特定的问题提法而涉及这种联系。在那儿，ποιεῖν［创制］不仅同是相联系，而且同εἰδέναι［知识］、知识、对是者的揭开相联系。因此，恰恰对τέχνη［技艺］所关乎的打交道的这种最初刻画，——即对ποίησις［创制］的这种最初刻画——，对于对话的进一步工作来说特别重要，只要ποιεῖν［创制］基于它同是（das Sein）、同现成地是（Vorhandensein）或变为现成（Vorhandenwerden）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后来在真正对是或不是的讨论那儿再次被引入。要注意：ποιεῖν［创制］之规定，无论是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之规定来说，还是对智者之规定来说——即对关于智者的最初六个规定来说，都没有被考虑进去，因而它首先仿佛被忘记了似的，仅仅在后来才获得核心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究了τέχνη［技艺］的一个结构之方向，并赢得了一个εἶδος［种］。现在要做的是看到另一个εἶδος［种］。只有当我们看见了两者，我们方才有能力更加准确地理解下面这点，那就是：同精通的各种不同的基本可能性相关涉，τέχνη［技艺］之δύναμις［能力］究竟是什么。


  c） τέχνη［技艺］的第二个εἶδος［种］：ϰτητιϰή［获取术］


  α） 对诸现象的举出。对同一基本现象的展露：ϰτῆσϑαι［获取］（占有）。占有的各种基本可能性：1.λόγος［逻各斯］，2.πρᾶξις［实践］


  第一个εἶδος［种］自然不是被柏拉图偶然地摆到前面来。我们将看到，τέχνη［技艺］的第二个εἶδος［种］乃是鉴于第一个种并与之相对照而赢得的。对τέχνη［技艺］的阐明纯粹图型化地展现为这样：


  
    [image: tu360]

  


  诸位要注意柏拉图是这样行事的，那就是：总是首先把事情摆到前面来，即指出各种特定的现象，然后基于它来规定εἶδος［种］。τὸ δὴ μαϑηματιϰὸν αὖ μετὰ τοῦτο εἶδος ὅλον ϰαὶ τὸ τῆς γνωρίσεως τό τε χρηματιστιϰὸν ϰαὶ ἀγωνιστιϰὸν ϰαὶ ϑηρευτιϰόν.［在这之后，能够学习的整个种和认识的整个种，以及能够营利的、能够争斗的和能够追捕的。］（219c2以下）因而现在要做的是看清：在现象之规定的进一步发展中，那首先赢得的东西如何起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了τέχνη ποιητιϰ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精通创制不-是着的东西，即精通把-某种东西-带往-是（Zum-Sein-Bringen von etwas）。现在在这儿，首先列举了诸现象——与之相关能够给出另外一种精通类型：μαϑηματιϰόν［能够学习的］、μάϑημα［学问］，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学习；γνώρισις［熟识］、γνῶσις［认识］，“纳入-认识-中（Zur-Kenntnis-Nehmen）”注237；χρηματίζειν［营利］、ἀγωνίζειν［争斗］、ϑηρεύειν［猎取］。学习，在让-自己-靠近-某种东西（das Sich-etwas-Beibringen）这种意义上加以理解；γνωρίζειν［认识］，即“让自己熟悉某种东西”、“结识某种东西”，正如我们说：取得关于某一事情的认识。如前面一样，自然要追问在这些现象中的一种同一的基本内容。迄今我们有：让自己靠近-某种东西（sich etwas bei-bringen）、把某种东西接纳到自己那儿。χρηματίζειν［营利］；χρῆμα［东西］同πρᾶγμα［事情］以及οὐσία［所是］具有同样的含义：在此是的东西、人们能够由之“做某事”的东西、人们能够使用、能够占有的东西；χρηματίζειν［营利］意味着：“促进此是，促进可支配地是（Verfügebarsein）”、“弄到这样的东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乃是费尽心力地“做买卖”、“为了有所赚头而是（auf Erwerb aus Sein）”。此外：ἀγωνίζειν［争斗］，“斗争”、“在-斗争中-赢得（Im-Kampf-Gewinnen）”；ϑηρεύειν［追捕］、“猎获”。在文本自身那儿我们得到了关于基本结构的一种清楚提示，首先是否定性的：δημιουργεῖ οὐδὲν τούτων［其中没有一个为众人做工］（参见219c4）这些现象中没有一个具有δημιουργεῖν［为众人做工］之性质；δήμιον［公共的］意味着：“公共的”；δημιουργεῖν［为众人做工］：“创制‘人们’日常在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δημιουργός［工匠］注238是创制日常所需事物的手艺人。在这儿，δημιουργεῖν［为众人做工］具有宽泛的ποιεῖν［创制］之意义。这些现象中没有一个具有ποιεῖν［创制］之性质；它们所关乎的东西、对象，不具有ποίησις［创制］之对象所具有的那样的结构；它们的对象并非πρότερόν μὴ ὄν［先前并不是着的东西］，即先前并不是着而是通过努力-干活（das Sich-zu-schaffen-Machen）注239方才被带入是中的东西。相反：τὰ δὲ ὄντα ϰαὶ γεγονότα［那些是着的东西和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219c4以下），这儿所关乎的乃那已经是现成的是者，无论它总是已经在此是，还是通过ποίησις［创制］方才生成了出来。是者已经在此是，这对于所有的据为-己有、占为-己有、赚取、争斗、追捕来说都是构建性的。这些行为所关乎的对象同ποίησις［创制］所关乎的对象相比，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是之结构。这些行为中的同一现象不是ποιεῖν［创制］、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而是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即“弄到手”、把某种东西占为己有、将之据为己有。尤其还有着不同的可能性：τὰ μὲν χειροῦται λόγοις ϰαὶ πράξεσι［凭借逻各斯或行为弄到手］（219c5），或者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占有它，或者在πρᾶξις［行为］中占有它。因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是者：它能够成为某种据为-己有之对象；或者τὰ δὲ τοῖς χειρουμένοις οὐϰ ἐπιτρέπει［拒不将自己交给那些要将之弄到手的人］（219c5以下），即涉及这样一种是者：它抗拒那有所下手的据为-己有，由此或许必须通过诡计或凭借暴力、通过战斗或追捕方才能占有它。同是者打交道的所有这些方式都被刻画为一种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即占为-己有。正如已经说过的，这种据为-己有否定性地被οὐδὲν δημιουργεῖ［不为众人做工］所规定，即具有占有这种性质的这些交道方式中没有一个“创制某种东西”。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即弄到手、占为己有，这儿要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后来它才在一种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它应同创制相对照而仅仅表明：把某种现成的东西占为己有，或者占有它、使之成为自己的财产，用希腊的话讲，就是ϰτῆσϑαι［获取］。因此，与之相关的精通被刻画为τέχνη ϰτητιϰή［能够进行获取的技艺］。


  我们在这儿看到，τέχνη［技艺］的第一个εἶδος［种］、即τέχνη ποιητιϰ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或ποίησις［创制］，是如何以某种方式为限定第二种通达方法提供基础的，也即是说，只要把某种东西据为-己有，根据其意义关乎着那已经是现成的是者。那必须是现成的以便成为某种占有之可能对象的这种是者，另一方面也能够如下面这样是现成的，那就是：它曾经被创制出来，从而它是某一ὄν［是着的东西］——而这种是着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出来的东西］。因此，人们能够说：据为-己有同某一ποίησις［创制］相关，只要那些特定的对象、日用品、工具能够被某人创制出来然后被另外的人所占有。但是严格说来，另一方面，把某种东西据为-己有并不必然奠基在某一ποίησις［创制］之上。因为有着许多根据其意义并不被创制出来的是者、始终是的是者，如自然，因而这种是者始终已经在此是，但它作为这样的是者也能够被占有，尤其是以学习、认识、占据-夺取——如占据、夺取一块地——这些特定的方式。因此，从结构上讲和严格说来，据为-己有、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并不奠基在ποίησις［创制］之上。


  β） 展望：希腊人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理解。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对是者之真的占有


  正如τέχνη［技艺］的第一个εἶδος［种］、即τέχνη ποιητιϰ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或ποίησις［创制］，提供出了对理解οὐσία［所是］的一种展望，并让我们有机会突显出在希腊人那儿的自然的——非编造的——是之意义，同样，对τέχνη［技艺］的第二个εἶδος［种］的刻画，即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同时打开了理解λόγος［逻各斯］的门径。撇开对τέχνη［技艺］之新εἶδος［种］的规定不说，在这儿，技艺的这第二个种也具有一种本质的重要性，那就是：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得到了一种完全根本性的阐释。μάϑησις［学习］、学习，和λέγειν［说］、谈论某事，被刻画为了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占为-己有；这种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就它自身那方来说，通过οὐδὲν δημιουργεῖ［不为众人做工］而得到刻画。希腊人，尤其是柏拉图，把认识、γνώρισις［熟识］以及λέγειν［说］把握为占有，把握为一种占有现成东西的方式。确切讲，这种收取——在这儿作为刻画着认识和谈论的东西——是一种进行揭开的收取。究竟什么在对某种东西的认识或谈论中被占有了并且如何被占有？认识恰恰是对某种东西的单纯获悉（das bloße Kenntnisnehmen von etwas）；这种单纯的获悉或观望，或者对……的单纯言说，因下面这点而被突显出来：正如我们所说，对于对象、对于它所言说的东西，“它无所事事”；它只是让它如其所是的那样站在那儿；在这儿没有任何对它的操作使用注240。对象丝毫不会被从其位置上挪开而移植“进”主体中，被置入意识中；相反，根据认识之意义，它恰恰停留在、站在它所处的地方。一种独特的把现成东西保存-于自己-那儿（An-sich-Nehmen）注241，是这样的：是者在收取中恰恰始终是其所是。只有当我们澄清了在对是者的真正占有中究竟什么于此被收取了，我们方才能理解这点。无非就是它的在-其-自身-于此-是（An-ihm-selbst-da-Sein）、它的当下，尤其是它的整个当下，如其未被歪曲地那样呈现出来的。在认识和言说中，是者的真、它的无蔽被占有。λέγειν［说］、对某种东西的言说，是就其所看起来的那样占有是者的一种方式注242。就对λέγειν［说］和认识的阐释来说，这是基本要点，就像它在希腊人那儿完全源始地、不带有任何认识论地、在现象上被确定下来那样。越是看到下面这点，就越是令人吃惊，那就是，巴门尼德所提出的那种是之理论走在了前面，在那儿他用下面这一命题直截了当地宣称：知觉（das Vernehmen）、认识（das Erkennen）和是（das Sein）是同一的。这一命题对于希腊人来说显然同某种观念论了无干系，——只要希腊人把认识和谈论理解为对是者的一种收取以及让-它-给出它自己（Sich-geben-Lassen）注243的话。


  γ） ποίησις［创制］和ϰτῆσις［获取］作为两种交道方式。此是的这两种交道结构作为解释视域


  因此，我们已经崭露了τέχνη［技艺］能够与之相关的两种基本行为，即打交道的两种可能性：创制和占有。这两种交道方法是日常此是的交道方法：生活的〈两种〉源始行为。稍后对话中的那些实事性的问题将迫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返回到这些现象，并更加源始地看清它们。在占有和创制之范围内，一些不关乎τέχνη［技艺］、不关乎作为精通的精通的同一现象能够显露出来。在一种进行生活的是者、即人同其世界的“打交道”这一术语中，暗含着对这两者来说是同一的那种基本实情注244。基于这种性质，τέχνη［技艺］在它那方面得到了一种阐释。因此，甚至精通-某事，只要它是一种认识，那它也是一种确定的占有，从而生起下面这一值得注意的事情：τέχνη ποιητιϰ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进行创制的打交道，被一种先行地把那在此是的东西、即那要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据为-己有所引领和指导。后来，亚里士多德把那在τέχνη［技艺］中原初被占有、被预期的东西，规定为εἶδος［形式］——正如我们以鞋为例使之变得可理解的那样注245。在对柏拉图的传统阐释那儿，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物，因为它们对于如今天哲学那样的某一高贵科学来说，自然是太过原始和自明，并且我们的认识论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至于人们只能说它们全是柏拉图为之伤脑筋的琐事而已。诚然，人们要能看清这些联系的真正含义，那就得首先积极地占有了现象，也即是说，要从事情本身出发探索各种源始的现象——如操劳、最切近的世界之是等等，并由此让测度这些事物之含义的那些视域可供利用。这才是在哲学中的所谓体系性的工作的真正意义。我们搞系统学不是为了建立体系，而是为了在对此是的奠基中理解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为了深入的阐释而在现象上探究这些现象，那么，它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建立某种现象学体系或开创某一新的流派，而仅仅是取得各种视域，以便能够理解柏拉图已经很好地知道了的东西。


  于是，为了进一步规定τέχνη［技艺］，问题生起为：为了能实际地把握考察由之出发的现象，必须选取何种起源之方向？诸位不可以让自己被文学性的描述方法所误导，以至于在这儿看不到一种推演。必须考虑到：对于最初的入手来说，进行引导的是盯住作为出发点的现象（Ausgangsphänomen）、即垂钓或捕鱼。在从ποίησις［创制］前往ϰτῆσις［获取］的步骤中，已经完全在形式上表明：捕获。捕鱼是一种占有方式，从而根据作为出发点的现象，进一步的阐明不会在ποίησις［创制］的方向上，而是朝着ϰτῆσις［获取］的方向行进。因为捕鱼是一种具有占有之性质的交道方法。于是，任务就生起为：就它那方面更加清楚地把握占有之δύναμις［能力］。


  §43. τέχνη ϰτητιϰή［能够进行获取的技艺］之规定


  a） 朝着它的如何对ϰτῆσις［获取］的规定。各种可能的占有方式。攫取（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ϑηρευτιϰή［猎取术］（狩猎）


  柏拉图在219d5以下进行了双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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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者，只要它们拥有ϰτῆσις［获取］之性质，那它们就具有关乎一种已经现成的东西的独特之处：以据为-己有的方式同已经现成的东西有关（Zu-tun-Haben）注246。


  Ⅰ.μεταβλητιϰόν［进行交易的］。μεταβάλλω［交易］：“交换”，这儿指为了某一另外的东西而交易某种东西，尤其是ἑϰόντων πρὸς ἑϰόντας μεταβλητιϰὸν［彼此自愿地进行交易的］（219d4以下），这种交易“自愿地”进行。在一个人那儿现成是着的东西，在μεταβάλλειν［交易］中被他人所占有，人们允许交易发生。这儿涉及的是下面这样一种占有：在该占有中，我并未真正攫取某种东西、把某种东西据为己有；相反，是以让-它-给出它自己的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占有，并且尤其是这样，即他人把我要占有的物品给我，而在我这一方，为了如此被我占有的东西我给出某种东西。柏拉图把这种自愿交易称作ἀλλαϰτιϰόν［进行交换的］（223c7）；ἀλλάσσω［交换］同更改所意味的相同。μεταβάλλειν［交易］的特定方式是这些：1.对我所收到的一件礼物，我通过回赠一件礼物进行交换；2.对一种服务给出报酬；3.用钱交换货物。对于交易意义上的占有方式来说，独特的地方在于不是以单边的方式进行占有。


  Ⅱ.χειρωτιϰόν［进行强取的］；这被规定为如下：τὸ δὲ λοιπόν, ἢ ϰατ' ἔργα ἢ ϰατὰ λόγους χειρούμενον σύμπαν.［其余的，全都是或者通过行为，或者通过逻各斯而弄到手。］（219d6以下）“彻头彻尾地攫取”，不允许交易发生，尤其是自己不会回馈什么，而只是收取。同ϰτῆσις［获取］、同一般的据为-己有相比，χειρωτιϰόν［进行强取的］在严格意义上是攫取——在那儿我几乎是在亲手夺取某件物品。显然在此包含着捕获，从而该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的阐明。


  在这种双重的、二分法意义上的划分，除了其他的各种联系之外，首先具有排除之意义，——从那位于问题中的现象那儿排除那不在考虑之内的东西，并由此获得能够最终将捕捉规定为捕鱼的那些独特规定。


  χειρωτιϰή［强取术］被进一步把握为攫取性地占为-己有——那进行攫取的人自身对之却一毛不拔。此外，下面这点对于χειρωτιϰή［强取术］来说是独特的：在攫取中被占有的东西自身也不会给出它自己。因此，χειρωτιϰή［强取术］被分为：


  1.ἀγωνιστιϰόν［进行竞技的］，在争斗中攫取。它通过下面这点而得到规定：它是ἀναφανδόν［公开的］（219e1）、即“公开的”。这意味：那进行攫取的人如下面这样对待他在攫取中所占有的东西以及受攻击者，那就是，受攻击者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攻击，能够进行防卫。因此，是一种公开-走向-那-要被占有的东西（ein Offen-auf-das-Zuzueignende-Zugehen），是通过战斗取得它。与这种ἀναφανδὸν χειροῦσϑαι［公开地弄到手］相对立的有


  2.一种ϰρυφαῖον［秘密地］、秘密地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以至于受攻击者没有注意到：暗中猎获、射杀，悄悄地施计、设陷阱、突然袭击；让那要被占有的东西跑进陷阱中。在这儿，那要被占有的东西被抓住、捕获，但自身却几乎不能置一词；它没有公开抵抗之可能性，而是突然被抓住；它没有办法进行那种被称作οὐϰ ἐπιτρέπει［抗拒］注247（219c6）的事情，即进行抵抗（Sich-Sperren）。


  凭借将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规定为ϑηρεύειν［猎取］这一最后的规定，我们已经非常靠近在问题中作为捕获、作为捕鱼的那种占有类型了。捕捉现象的确是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它作为出发点的现象，给出了对询问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之起源的最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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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对ϰτἡσις［获取］的这种分析，考察抵达了暂时的边界。


  b） 朝着它的什么对ϰτῆσις［获取］的规定。有生命的东西


  对占有现象的刻画，迄今都总是仅仅围绕对某种已经在此是或尚未在此是的东西的行为之类型和方式打转：完全普遍地在对某种东西进行攫取地占有之意义上，对-某种东西-有所-行为（das Sich-Verhalten-zu-Etwas）之如何、拥有某种东西（Haben-von-Etwas）之如何。然而，打交道作为同-某东西-打交道（Umgang-mit-Etwas），总是关乎某一确定的是之内容。同某种东西的这种关联，对于占有和攫取这种现象来说不是某种偶然的东西，而是属于该现象自身；这儿有着一种结构上的归属性；攫取、占有乃是作为对某种东西的攫取、占有。即使没有任何东西在此是、即使被占有的东西没有如它应当那样的被占有，但占有根据其意义依然是对……的占有，从而如果漏看了这第二个结构要素、即那被占有的东西，那么，对占有现象的整个刻画显然没能完成。从219e4开始清楚地显现出转向，即转向ϰτῆσις［获取］的第二个结构要素，即一般地从交道之〈如何（Wie）〉转向交道之什么（Womit）；仅仅由此出发，考察才得以继续。ϰτῆσις［获取］所关乎的那个什么（das Was），必须被理解为是构建性的。在后面的上下文中，我们才会有机会理解在现象上的这两块、即对某种东西的关联着地是（Bezogensein）和关联着地是所关联的那个什么（Worauf）之间的那种独特的归属性——如果成功展露出了共属一体（Zusammengehörigkeit）由之变得可见的那些更为源始的现象的话。因此，并非在主体那儿有着某种东西，在外面也有着某种东西、即客体，然后偶然地生起了一种关系。问题是：现象的何种基本内容必须加以展露，以便看清对与……有-关（Sich-Beziehen-auf）的分析，必定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关系所关乎的那个什么（das Worauf der Beziehung）注248。


  甚至对那个什么的分析——从219e4开始——也已经被捕鱼这一作为出发点的现象所先行标画，从而不再是盲目简单的推演。正如“捕获”对于前面的展示来说是进行提示的，同样，“鱼”对于后面的展示来说也是进行提示的。因此，所涉及的乃是对有生命的东西的捕获。于是，在可能的猎取活动中各种各样的对象之范围内，首先做出的基本区分是：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和ἄψυχον［无灵魂的］（219e7）。ξένος［客人］说ἄψυχον［无灵魂的］：χαίρειν ἐᾶσαι［应对之说再见］（220a3以下），我们能够立马告别对无生命的东西的猎取，因为它完全同捕鱼无关。对于它也不必然有着某一确定的名称；我们将之没有名称地、ἀνώνυμον［无名称地］（220a2）放到一边。反之，着眼于作为起点的现象，必然要更加清楚地规定对各种ἔμψυχα［有灵魂的东西］、对ζῷα［动物］的那种猎取。现在，进一步的划分不会根据占有之方式，而是基于猎取关乎之对象。因而紧接着的步骤是从ϑηρευτιϰόν［进行猎取的］前往ζῳοϑηριϰή［动物猎取术］，前往对有生命的东西的猎取。这一现象后面会再次被提起，只要人也是一种动物，而智者以某种方式猎取人。ζῷα［诸动物］、各种各样在世界中作为有生命者而在此是的东西，根据其作为有生命者在世界中如何行为而被询问。如果我们继续探寻ζωή［生命］之规定的发展，那我们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通过ϰινεῖν ϰατὰ τόπον［位置上的运动］、根据位移，和ϰρίνειν［辨别］来规定ζωή［生命］注249。ϰρίνειν［辨别］与我们在这儿将之作为τέχνη［技艺］而拥有的东西相应：凸显和区别，最宽泛和最原始意义上的自我-定位，感觉、本能。ϰινεῖν ϰατὰ τόπον［位置上的运动］、即熟悉-其-环境（das Sich-Umtun-in-seiner-Umwelt），是独特的行为。它能够这样进行，那就是，运动是：1.一种πεζόν［陆行的］运动，或者2.一种νευστιϰόν［能够游泳的］运动（参见220a8以下）；一种“能够走”的有生命者的运动，或者一种“能够游泳”的有生命者的运动。我们称之为πτηνὸν φῦλον［会飞的族类］、“禽类”的那种陆上动物也能够游泳，甚至某些鸟儿也能游泳；但它们不仅仅以游泳的方式进行运动。只有那根本生活在水中的、ἔνυδρα［水生的］（参见220b2），才完完全全地以游泳的方式活着。因此，在朝向捕鱼的不断定向中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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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由之出发的现象，一方面被朝着占有、捕捉而被规定，另一方面朝着那被占有的东西而被规定。由此现象的具体化在两个方面、即在占有之如何（das Wie）和什么（das Was）上被取得。现在才为对作为一种猎取方式的捕鱼进行一种更为详细的规定给出了基础。于是，考察现在转回到方式上，即转回到猎取之如何。


  c） 朝着它的如何对ϑηρευτιϰή［猎取术］的进一步规定。总结：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起源史


  那么，在捕鱼那儿的ϰρυφαῖον χειροῦσϑαι［秘密地弄到手］、即秘密地-弄到-手（Im-Verborgenen-sich-zur-Hand-Bringen）如何进行？我们根据什么来对ἁλιευτιϰή［捕鱼术］进行区分？通过ἕρϰος［网］、网和πληγή［击打］、打、击中、使受伤，捕捉的两种方式被显示为：ϰαϑ' ἃ τὸ μὲν ἕρϰεσιν αὐτόϑεν ποιεῖται τὴν ϑήραν, τὸ δὲ πληγῇ.［一种是通过布网的方式就地进行猎取，另一种是通过击打。］（220b12以下）。大部分文本有αὐτόϑι［立即］一词，仿佛用网捕捉被“立即（sofort）”规定了。然而，读作αὐτόϑεν［就地］注251更好。因为涉及的是ἕνεϰα ϰωλύσεως εἴργῃ τι περιέχον［为了阻止某种东西而围住它］（220c1以下），不再给那要被占有的东西留下活动空间，εἴργειν［围起来］、隔绝，περιέχειν［包住］、包围、使受局限。这种捕捉的独特之处是：αὐτόϑεν［就地］、“从其自身那儿（von selbst）”；罗网和陷阱从其自身那儿就致力于猎取，并且尤其是这样：被猎取的东西如它自身所是的那样被抓住，即它还活着，它仅仅受到了限制而未受伤害地保存了下来；反之，在借助于πληγή［击打］的猎取那儿，在πληϰτιϰή［击打术］那儿，被猎取的东西通过受伤、残废而被抓住。


  根据这最后的要素，即根据ἁλιευτιϰὴ πληϰτιϰή［进行击打的捕鱼术］，完成了通往规定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最后一步。垂钓者以πληϰτιϰή［击打术］、击中、使受伤的方式进行捕捉，但不是至上而下——如用鱼叉捕鱼那样，而是反过来：在ἀνασπᾶσϑαι ϰάτωϑεν εἰς τοὐναντίον ἄνω ῥάβδοις ϰαὶ ϰαλάμοις［用木制的钓竿和芦苇做的钓竿从下至上地将之拉起来］（参见221a2以下）之意义上的一种捕捉，从下至上地用钓竿、用芦苇竿将之拉到高处。此外，下面这点对垂钓者的πληγή［击打］来说是独特的：它不像用鱼叉捕鱼，只要击中猎物并无论如何使之受伤就行，相反，他必须看到猎物上钩：περὶ τὴν ϰεφαλὴν ϰαὶ τὸ στόμα［钩住头和嘴］（221a1），要在非常确定的部位抓住猎物。根据这种规定，整个阐明在221b那儿再次被进行，并且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之家系、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见。考察推论出：“因此，我们所意欲的东西非常充分地被揭开了”、ἱϰανῶς δεδήλωται［充分地显明出来了］（221c4），并且是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


  §44. 对方法的一般刻画。二分法和划分作为δηλοῦν［揭示］的方式。柏拉图的二分法在亚里士多德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那儿的回响。二分法和划分作为在柏拉图那儿对是者和是的处理方法


  对例子的谈论，已经让我们由之就其本质性的内容再现事情的方法有了一个暂时的洞察。如果我们想就其最切近的外貌来规定这种方法，并同时保持柏拉图所使用的表达，那我们就必须将之称作二分法（Dichotomie）。涉及的是把那原本未切开的东西进行一种切开、τέμνειν［切开］、“从中间划开”。对于这种τέμνειν［切开］的真正术语是διαιρεῖν［分开］；柏拉图也常常使用σχίζειν［剖开］、“剖开”。这些名称的使用暗示了下面这点，那就是：柏拉图和希腊人也已经如此看清了这种做法，以至于对于他们来说τέμνειν［切开］具有一种实事性的意义。但不要忘记：这种διαιρεῖν［分开］被称作λέγειν［说］，而λόγος［逻各斯］在它那方面具有δηλοῦν［揭示］、使公开之性质，从而τέμνειν［切开］不是一种会被等同于物理上的切割和打破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操作；相反，我们要牢记这种τέμνειν［切开］本身和διαιρεῖν［分开］具有显示、使公开之作用。是者被从中间分开，直至在其实事内容上显现出：εἶδη［诸种］。根据λέγειν［说］被理解为τέμνειν［切开］，尤其被理解为对εἶδος［种］的τέμνειν［切开］这种方法上的实情，导致了一种表达，该表达后来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扮演了一定的角色：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即某一事情那不再能够被切开的外观、λέγειν［说］停留其上的实事内容——关于它λέγειν［说］不再能够指出任何含有实事的东西。更加仔细地观察，这意味着：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于事情那儿的这种实事内容（Sachgehalt）和是之内容（Seinsgehalt），要仅仅在其自身地被考察，不再处在同某一其他东西的区分中。二分法和τέμνειν［切开］的独特之处恰恰就是：鉴于某一其他的东西而得到规定，更为准确的是：对γένος［属］作为γένος［属］的规定之实施还在继续进行。只要亚里士多德使用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这一表达，那么其中就隐含着对柏拉图看事情、阐明事情的方法的一种回忆。诚然，基于亚里士多德后来所取得的那种方法上的基础，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这一表达对于他来说不再有意义——只要τέμνειν［切开］和διαιρεῖν［分开］失去了其在方法上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儿，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这一表达是一种他本人不再分享的方法立场上的残余。从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这种界定那儿，我们关于εἶδος［种］和规定该εἶδος［种］的做法首先就经历了这么多。我们不可以让我们自己被二分法这种方法所误导，以为在那儿于一种概念之系统学的意义上看到了本质性的东西，相反，本质性的东西始终是对事情本身的δηλοῦν［揭示］、显示和使公开。


  由此出发可以估计出，这一例子的先行规定在多大程度上对于智者之实事上的展开来说是重要的。在这儿，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注252，它“给出了关于那些事实上在概念世界中进行统治的关系的概貌”，它既不是形式逻辑，也不是“经验”；相反，它展开了我们在τέχνη［技艺］这一称号下所认识到的、根据对ποίησις［创制］和ϰτῆσις［获取］的基本区分而来的那些现象之视域。


  τέμνειν［切开］和διαιρεῖν［分开］这种方法在这儿还是极其质朴地进行的，即关乎那些要被视作在世界中出现的对象，但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种τέμνειν［切开］和διαιρεῖν［分开］不仅用在是者自身身上，而且还转用到是及其结构身上，以至于对于柏拉图来说，在关于是者的处理办法（der Behandlungsart des Seienden）和关于是的处理办法（der Behandlungsart des Seins）之间没有区别，——为了理解所谓的诸理念之是，如柏拉图已经把握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实情。


  第二章  关于智者的诸定义。定义1-5（221c-226a）


  §45. 引言。定义智者的困难。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之不确定。定义之意义：对在已经取得的视域中的智者之各种最切近形象（φαντάσματα［诸形象］）的确保。其实没有任何定义，而是各种描述。对诸定义的划分


  凭借对τέχνη［技艺］的阐明，为规定智者取得了一种实事上的视域。但同对智者的规定相比，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规定相对容易些，因为关于他真正是什么、即关于捕鱼这种τέχνη ［技艺］不存在争议。这种操作对于任何一般地具有关于此是的一种初步理解的人来说都不是问题。因此，对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由之有其起源的γένος［属］的预先规定，相对单义地被取得。在主题对象即在智者那儿，情况完全不同。ξένος［客人］这样说他：οὐ γάρ τι φαύλης μέτοχόν ἐστι τέχνης τὸ νῦν ζητούμενον, ἀλλ' εὖ μάλα ποιϰίλης.［现在所寻找的，不是分有某种微不足道的技艺的人，而是分有非常复杂的技艺的人。］（223c1以下）“智者分有了某种非常复杂多样的精通”。对人们称之为智者的那种人在现象上的规定，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垂钓者之实事内容那样被单义地给出。因此，何种γένος［属］要被取作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并不立马就是清楚的。对于揭开智者在是上的起源、真正的γένος［属］来说缺乏一个可靠的基础，因为作为出发点的现象还是不确定的。因此，追问智者真正是什么这一探索之首要任务，不是要取得一种随随便便的、想出来的定义，而是要首先确定这一新主题、即智者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最切近的形象。并且这些最切近的形象首先要在各种熟悉的视域中、根据来自各种日常生活境遇（Lebensverhältnisse）注253中的那些熟悉的方向来进行讨论——如果涉及的是规定一种生活境遇的话。τέχνη［技艺］、ποίησις［创制］、ϰτῆσις［获取］为此给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先行标画。因此，最切近的那些定义，即首先那六个定义，并非如语文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随随便便的游戏和玩笑；这些二分法也不是形式逻辑的各种例子；相反，这些定义具有非常明确的任务，那就是要确保智者于其中显现出来的那些最切近的φαντάσματα［形象］之范围，以便为规定有关对象的实事内容赢得一种基础。依循在παράδειγμα［范例］之详细讨论中已经给出的那些实事性的视域进行定位，不是一种僵化的、图型化的重演，第6个定义首先显示了这点，该定义完全重新在现象上开始一种规定，即一种διαϰρίνειν［识别］或者τέχνη διαϰριτιϰή［进行识别的技艺］——而它先前在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这种παράδειγμα［范例］那儿对τέχνη［技艺］进行阐明时并未予以给出。由此表明：对于进行这些描述来说——就像我们必须真正把握这些定义那样，关键不在于仅仅达成某种确定的秩序和分类。柏拉图同时还赢得了某种新的东西：也即是说，通过对智者的这种暂时性描述，他能够同质朴的描述相比较而首次真正凸显出哲学性的阐明——如后面随之而来的那样。


  需要简略地再现关于各种定义在文本上的划分。诸描述从第8章持续到第24章。在231c-e中，ξένος［客人］自己给出了关于先前各种定义的总结：“我们想停一下，仿佛要舒一口气似的，然后我们再次进行详细讨论，ὁπόσα ἡμῖν ὁ σοφιστὴς πέφανται［智者向我们显现出了多少种形象］、智者向我们显现出了多少种形象……”。因此，在这儿不存在一种概念体系，一种系统的划分，一种秩序和对诸定义的推导；相反，涉及的乃是ὁπόσα φαίνεται［显现出多少种形象］，“智者显现为多少种形象并且作为什么而显现”。在231d-e中，列举了关于智者的六个描述——我们将坚持这一划分——，但同时带有阐明的列举仅仅只有五个，因为第三和第四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一种描述：221c-223b。


  第二种描述：223b-224d。


  第三和第四种描述：224d和224e（第三种描述在224d，第四种描述在224e）。


  第五种描述：224e结尾-226a。


  第六种描述：226a-231c。


  然后在232b开始了真正的阐明和向着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的过渡。在前六种和第七种描述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前六种描述是向着第七种描述的起跳，并且使第七种描述变得简化。


  §46. 关于智者的第1个定义：猎手（221c-223b）。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τέχνη［技艺］。智者同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起源史之共同路径：τέχνη［技艺］——ϰτῆσις［获取］——χειρωτιϰή［强取术］——ϑηρευτιϰή［猎取术］。着眼于ϑηρευτιϰή［猎取术］之什么的区分：人。实际行为之标准。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智者之工具。修辞学作为视域。ἀρετή［德性］。δοξοπαιδευτιϰή［宣称能进行教育的］


  对智者的考察以对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的回顾开始。首先要加以寻找、探究的乃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是否是ἰδιώτης［一无所长的人］、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人］，或者是否他具有某种τέχνη［技艺］。由此对智者的第一种描述被提升进在例子之考察那儿所拟定出来的那种视域中。在讨论中泰阿泰德最终决定事实上某种τέχνη［技艺］必定要判给智者。这对于最切近的观察来说也是自明的，只要我们于智者那儿——如果具体地再现他的话——，明显地认出了某个理解其自己工作的人——无论该工作会是什么。在开始进一步的规定之前，两人想起他们迄今都漏看了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和智者这两类人ὄντα συγγενῆ［是同属的］（221d9），即共同具有同一个γένος［属］、同一种起源。这意味着：他们两者不仅完全普遍地在形式上被称作τεχνίτης［有技艺的人］，而且他们ἅμα πορεύεσϑον［一同走］、共同走了一段很长的确定的距离（222a3），并且尤其在其是上的起源上，而不仅仅在其形式的规定上：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为、显现为猎手：ϑηρευτά τινε ϰαταφαίνεσϑον ἄμφω μοι［两者都向我们显现为某种猎手］（221d13）。由此表明两者在其起源史上共同走了一段什么样的路程：从τέχνη［技艺］到ϰτῆσις［获取］和χειρωτιϰόν［进行强取的］直至到ϑηρευτιϰόν［进行猎取的］，在进行捕捉的狩猎之意义上的占有。智者同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一起共同具有这种完全是上的前史（diese ganze seinsmäßige Vorgeschichte）。


  从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知道：恰恰在从行为方式之阐明走向狩猎现象的那个地方，考察方向有了一个转向，即从着眼于占有方式转向占有之可能的对象是什么。于是，在该处也记述着那导致在前面共同道路那儿的分道扬镳的起因。狩猎在那儿被规定为对ἔμψυχα［有生命的东西］和ἄψυχα［无生命的东西］的狩猎，而对ἔμψυχα［有生命的东西］的狩猎复又分为对πεζόν γένος［陆行的属］和ζῷα νευστιά［能游泳的动物］（参见220a8以下）的狩猎。现在ξένος［客人］说：τὸ δὲ πεζὸν εἰάσαμεν ἄσχιστον, εἰπόντες ὅτι πολυειδὲς εἴη.［但我们却让陆行的未被区分，仅仅说它是多种的。］（221e6以下）“我们让狩猎中我们称之为用脚生活的那种可能对象的这种外观ἄσχιστον［未被区分］”；诚然我们已经说过了，该εἶδος［种］自身还是具有多样的内容，但在那儿对它的展示对于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在该处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和σοφιστής［智者］的道路分叉了。ξένος［客人］对于分道扬镳之规定所使用的表达是独特的：ἐϰτρέπεσϑαι［分道扬镳］。Μέχρι μὲν τοίνυν ἐνταῦϑα ὁ σοφιστὴς ϰαὶ ［ὁ］ ἀσπαλιευτὴς ἅμα ἀπὸ τῆς ϰτητιϰῆς τέχνης πορεύεσϑον.［从能够进行获取的技艺出发直到现在这里，智者和垂钓者都一同前行。］（222a2以下）“从τέχνη ϰτητιϰή［能够进行获取的技艺］出发直到这儿，他们都一同前行。”ἐϰτρέπεσϑον δέ γε ἀπὸ τῆς ζῳοϑηριϰῆς［但从动物猎取术开始他们分道扬镳了］（222a5），“从ζῳοϑηριϰή［动物猎取术］开始它们分道扬镳了”，尤其是根据两个方向而分道扬镳。在这儿下面这点是独特的：现在谈的不是各种是之关系（die Seinsverhältnisse），而是是者自身的行为（das Verhalten）；没有谈论εἴδη［诸种］的是之关系，相反，探索具体地转向了εἴδη［诸种］与之相应的实际是者的行为。由此柏拉图对我们于其中碰见智者的直观场地（Anschauungsfeld）给出了一种非常合适的提示，并且是根据其实际的行为和举止。其中一个转向一种方向，即转向海里、转向江河湖沼；另一个，即智者，则转向陆上、转向其他的江河，οἷον λειμῶνας ἀφϑόνους［例如慷慨的草场］（222a10）、“大度的原野”注254，即那些乐于给出、从自己那儿献出财富和青春的人，并且他转向那儿，“是为了进行捕捉、弄到手”，χειρωσόμενος τἀν τούτοις ϑρέμματα［把生活在那儿的动物弄到手］（参见222a10以下），捕捉“在那儿得到照料、在那儿成长的东西”。χειρωσόμενος［弄到手］复又暗示和唤醒下面这点：这种狩猎关涉着一种占有，尤其是对特定的人的一种占有。于是，生起了对下面这点的考虑，那就是：狩猎，或者那生活在陆上的可狩猎的东西，如何能够加以分开。ξένος［客人］指出了在驯服的和野性的之间的区分。于是问题生起为：人究竟要被算在驯服的动物中，还是被算在野性的动物中。下面这点是独特的，那就是：ξένος［客人］要求泰阿泰德在二者中选择其一。他选择：ζῷον ἥμερον ἀνϑρώπους εἶναι［人是驯服了的动物］（参见222c1以下），“人是一种驯服的动物”。但他作出的乃是这样一种选择，那就是在此没有进行任何特殊的、实事性的考虑。基于我所具有的对人的自然的认识，ἡγοῦμαι［我认为］（222c1）、“我对此持这种看法”。ἡγεῖσϑαι［认为］，是对人们如此持有的这样一些信念的通常表达。这乃是对下面这点的一种进一步确证，那就是：对智者的阐明，乃是基于关于他的各种自然的认识之直观场地而进行的。由此得出ἡμεροϑηριϰή［驯服动物的猎取术］（参见222c3）之可能性，即对驯服的动物尤其是对人的猎取之可能性。


  对人的这种猎取，在意图控制、占有人从而能对之进行支配的意义上具有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在前面的考察中已经先行标画了出来，如果我们记起在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初次出现时就被分为ϰατ' ἔργα［通过行为］而来的占有和ϰατὰ λόγους［通过逻各斯］（219d6以下）而来的占有，即通过实际的出手而来的占有和通过言谈和劝说而来的占有。这儿，在222c3以下，首先区分出了βίαιος ϑήρα［暴力的猎取］、暴力的猎取。其中包含着我们称作πολεμιϰὴ τέχνη［战争技艺］的那种东西、所有关于战争的东西；对于希腊人来说，它具有侵占某种东西，尤其是通过强迫、通过暴力手段侵占某种东西之基本倾向。其次，还存在着一种控制人的类型，那就是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通过λέγειν［说］来支配他，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方向上：διϰανιϰή［法庭讼辩术］（参见222c9）、在法庭前的言谈，δημηγοριϰή［公开演讲术］（参见222c9）、在群众集会前的言谈，προσομιλητιϰή［交谈术］（参见222c9）、在日常交往中、在日常的各种场合和事由中的彼此交谈。这种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对他人的占有总体被刻画为πιϑανουργιϰή［说服术］（参见222c10）；πιϑανόν［有说服力的］和ἔργον［做成］注255；ἔργον［做成］，即取得、实施；πιϑανόν［有说服力的］，即为了某一事情而说出来的东西；因此：把他人带入某种特定的信念中，使他相信某种东西，把他推入人们所怀有的同一信念中，并由此把他带往自己这一边。通过言谈谋得了某种特定的追随、即门徒，并且进而是这样：劝说ἰδίᾳ［个人］（222d5）、“每一单个的人”，并且μισϑαρνητιϰόν［能够赚取酬金的］（222d7），“为此还能够让他付费”、从他那儿收钱。凭借对诸与众不同的可能性——即能够通过λόγος［逻各斯］为自己赢得人——的这种叙述，对智者的刻画被置于言谈、修辞学之普遍视域中。对于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之理解的发展来说，以及对于修辞学之形成来说，这一段落是重要的，因为柏拉图在这儿给出了关于前理论的言谈之可能类型的一种完整列举：在法庭前的言谈、在群众集会前的言谈以及一般的彼此交谈。我们还必须更加仔细地了解柏拉图对我们称之为修辞学的立场，以便由此出发去理解他对智者的基本评判。


  涉及的是一种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一种针对他人的捕捉，更为确切讲：对他人的狩猎。并且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智者用以捕获人所设的罗网或陷阱、工具（Werkzeug），是λόγος［逻各斯］，即对人的一种说服，具有ὁμιλίας ποιεῖσϑαι［交往］（参见223a4）即“保持往来”、προσομιλεῖν［交谈］（参见222e5）即“让他人同自己交往”、把他人拉到自己一边这种意义的说服。在这一最初的描述中得到把握的现象是：通过特定的言谈拉拢他人的那样一种人的行为，通过下面这种办法，那就是他使他们（223a3以下）相信他要做的乃是给出ἀρετή［德性］，它在这儿与παιδεία［教育］、即正确的教养——作为能够把自己带入到πόλις［城邦］里的真正生存中的那种可能性——是同义的。智者并不打算带给他人某种娱乐，他的τέχνη［技艺］不是ἡδυντιϰή［使人愉悦的］（参见223a1），相反，他把他们置于一些特定的要求之下，因为他宣称他们所得到的好处乃一种积极的任务，即ἀρετή［德性］，并且他说服他们说，他们在他那儿、在同他的交往中、并且仅仅只在他那儿能学习这样的东西。在223b中，这一描述之总结包含着对这种宣称和冒充的独特表达：δοξοπαιδευτιϰή［宣称能进行教育的］；δοϰεῖ［似乎］、“看起来”仿佛他能够给出正确的παιδεία［教育］。


  记住下面这点是重要的，那就是：这一描述所注重的不是智者不得不说什么，而是他对于他人的行为之独特方法——只要他猎取他们、通过一种特定的商讨和影响为自己获取他们——从而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在这最初的描述中完全被保持在对ϰτῆσις［获取］和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的刻画之下。前面所提到的关于智者之实际行为的提示，现在能够更好地得到理解。在这最初的描述中，我们在其对于他人的实际行为中、在下面这一形象中看到智者，那就是：仿佛他在满大街晃悠，以便为自己谋得追随者，并由此牟取他自己的利益。这一形象的确有实事上的基础，但问题是：是否凭借这种规定就给出了关于智者真正是什么的一种实事上的理解。


  在这一意义上也要理解：对智者的第一个描述同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之例子相连接，由此他的行为和举止首先根据人的打交道和此是这一熟悉的视域而变得可理解。有着这种生存之最切近的诸形象，就像有着每一别的生存之那些最切近的形象一样。第一个描述之框架，以及随后进入到从对垂钓者的规定中所赢得的那些视域中的描述之框架，表明：在这儿，智者要如人们所认识他以及谈论他那样，首先完全质朴地被加以描述。这一最切近的描述对于真正理解之开始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因为这种实际的东西恰恰要同时得到理解，并且它并不是关于智者的一种离奇的观念。根据这种方式，也已经得出了一系列确定的结构，这些结构决不是虚构性的，相反，它们展露出在智者之行为和此是中的一种确定的实事内容。于是，智者显示给那与之有关的每一个人的这些形象恰恰愈是变得多种多样，下面这一任务也就愈是让人难以理解和困难重重，那就是单义地把握他、取得关于他的下面这样一种规定：该规定适合于把形形色色的这些最切近的规定结合在一起，并首次真正地为它们给出基础。由此出发，在关于智者的各种单个描述和那些涉及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的视域之间的联系，必须得到理解。


  §47. 智者之定义2-4。商人（223b-224e）


  a） 定义2。批发商（223b-224d）。同定义1相连接：ἀρετή［德性］，παιδεία［教育］。ϰτητιϰή［获取术］——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ἀγοραστιϰή［市场交易术］。λόγοι ϰαὶ μαϑήματα ἀρετῆς［关于德性的各种逻各斯和学问］的买卖。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智者进行交易的商品


  关于智者的各种单个描述所显示出来的那些过渡，对于该联系来说是独特的。这些过渡似乎以单纯承上启下的形式完全外在地进行。如在第一个定义的末尾，第二个定义径直通过一个小词ἔτι［此外］就接了过去。Ἔτι δὲ ϰαὶ τῇδε ὁδῷ ἴδωμεν.［此外，让我们以这种方法再看看。］注256。（223c1）：“此外，我们也想以这种方法检查他看起来是怎样的。”就在这段话这儿，明确强调了智者是μέτοχος τέχνης μάλα ποιϰίλης［分有非常复杂的技艺的人］：οὐ γάρ τι φαύλης μέτοχόν ἐστι τέχνης, ἀλλ' εὖ μάλα ποιϰίλης.［因为他不是分有某种微不足道的技艺的人，而是分有非常复杂的技艺的人。］（参见223c1以下）但是，连结并不是那样外在的，就像ἔτι［此外］可能引起的那样，以及根据在224c那儿的联系它所看起来的那样。相反，只要我们正确地把握了这种描述之方法，我们就会看到存在着一种联系。也即是说，紧接着的那个句子，显示了对前面于智者身上所展露出来的东西的一种明确考虑，并且同时显示了对他首先显而易见地被置于其中的那些视域的一种顾及。ϰαὶ γὰρ οὖν ἐν τοῖς πρόσϑεν εἰρημένοις φάντασμα παρέχεται μὴ τοῦτο ὃ νῦν αὐτὸ ἡμεῖς φαμεν ἀλλ' ἕτερον εἶναί τι γένος.［因为在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出现了一个形象，即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而是某种其他的属。］（223c2以下）“因为甚至在前面所谈论的中，也παρέχεται φάντασμα［出现了一个形象］，他——即智者——给出、提供一种显象（eine Erscheinung）、一种显现（ein sich Zeigen）”；甚至从我们前面已经谈论过的东西那儿，某种东西于智者身上变得可见——并且现在要补充：人们把他认作什么、他显现为什么——，“我们现在归给他的那种起源”，即ϑήρα［狩猎］并不属于他，“相反，某种别的起源必须归于他。”由此显示出：着手下一个描述，奠基在对前面于智者身上所显现的东西的打量之上。也即是说，只要他被标画为ϑηρευτής［猎手］，那他就被归入ϰτητιϰή［获取术］这一γένος［属］中；他在下面这些方面得到理解：他把某种东西带给他自己，他占有某种东西；并且尤其是如狩猎所做的那样，以单方面的方式进行，就它自己那方来说它对于它要占有的东西却一毛不拔。然而，在第一个描述中下面这点同时已经变得清楚：智者不仅仅单方面地猎取某种东西，而且他就他那方来说也进行给予。他让他自己变得引人注目并宣布：他教授ἀρετή［德性］；他的τέχνη［技艺］在223b5中被刻画为δοξοπαιδευτιϰή［宣称能进行教育的］，被刻画为对παιδεία［教育］的一种传授和唤起。因此，通过对在第一个描述中所展露出来的那些实情的考虑，必须得说：单方面进行捕捉和猎取之γένος［属］与实情并不相称，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之规定肯定是不充分的。φάντασμα［形象］是ποιϰίλον［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事情本身要求我们还要根据另外一种起源之方向来规定他。因此，联系就是这样的，并且223c2以下那句话根本不是如它通常被理解的那样在说：我们还想要把他归入我们在例子那儿已经阐明的那些东西中的另一个γένος［属］中，仿佛根据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而来的划分已经被图型化地给出了，并且现在似乎仅仅要尝试什么样的γένος［属］同智者相称。相反，他于其自身那儿显现为什么，是决定性的。因此，智者的行为是一种占有、一种把人拉到自己一边来，但他就他自身那方而言又同时给出了某种东西；他不仅仅把人拉到自己那一边来，并从他们那儿收取费用，而且他从他自己那方也给出了某种东西作为报答。在把ϰτητιϰή［获取术］区分为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和χειρωτιϰή［强取术］的第一次区分那儿，我们就已经了解了占有这种类型。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即让-自己-被给予-并且-自身-复又-进行给予（das Sich-geben-lassen-und-selbst-wieder-Geben），是现在更为合适地标画着智者之行为的那种现象。在219d5以下，展示了一系列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之可能性：交换礼物、收取酬金、进行贩卖。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的这最后一种类型——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在这儿（223c9）被称作ἀλλαϰτιϰή［买卖术］——现在被召来进一步规定智者的行为。智者清楚地表明为是ἀγοραστιϰός［进行市场交易的人］，他的τέχνη［技艺］是ἀγοραστιϰὴ τέχνη［进行市场交易的技艺］。


  这一τέχνη［技艺］自身现在要根据下面这点而被划分：在这儿进行贩卖的那种人是否贩卖他本人所创制的产品、τῶν αὐτουργῶν［自己做出来的］（223d2），或者他是否贩卖τὰ ἀλλότρια ἔργα［他人的产品］、他人所创制出来的东西，即他是否μεταβάλλεται［交易］、贩卖、贸易异乡的产品。考察进一步涉及了最后的规定，从柏拉图方面来看这一规定是对智者的否定性批评——只要他自己并不曾亲自创制他所推销的东西注257，这一规定后来在某种意义上被收回了。对异乡货物的这种贸易（In-den-Handel-Bringen）注258和推销有两种可能性：一是ϰατὰ πόλιν［在城邦中］（223d5），有关的人停留在一个城邦里，定居在那儿；我们把这样一种人称作ϰάπηλος［坐商］、“坐商”，他有他固定的摊点和门面，并在那儿进行贩卖。与之相反，另一些人不ϰατὰ πόλιν［在城邦中］做买卖，而是ἐξ ἄλλης εἰς ἄλλην πόλιν διαλλατομένων［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进行交易］注259（参见223d9），“从一个城邦旅行到另一个城邦”，进行一种兴旺的交易。


  对异乡的、被他人创制出来的货物的买卖和推销的这一最后的规定，现在复又需要一种内容上的刻画，只要在朝向已经展露出来的东西即ἀρετή ［德性］的定位中，涉及的是规定他拿出来贩卖和兜售的东西究竟真正是什么。因此，在223e1以下，有着对那下面这种东西的一种极其粗略的区分：即那对于要么身体、要么灵魂的τρέφεσϑαι［培养］来说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东西。关于后一种商品和货物ἀγνοοῦμεν［我们不认识］（223e5）、“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我们应对此作何理解。在这儿再次出现了我们在刻画ὁμιλεῖν［交往］时所遇到的那同一种区分，在那儿我们说：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对准的不是娱乐，相反，它要求某种严肃的东西，因为它所关乎的是教养。同样，这儿在224a1以下再次出现：智者并不贩卖音乐、绘画以及其他的魔术，相反，他进口和贩卖的东西是σπουδῆς χάριν［为了严肃的东西］（224a5）、“为了严肃的东西”；涉及的是朝向真正的此是、朝向在πόλις［城邦］中的生存的教育。不是为了ἡδονή［快乐］这类东西，而是为了灵魂-精神的（seelisch-geistig）生活之各种更高的可能性、μαϑήματα［各种学问］（224b1），即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各种认识——他收购、储备并且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兜售它们。因此，智者在这儿所储备和兜售的事物，对于灵魂和生活来说、对于真正的灵魂的生活来说是重要的；他并不把这种东西摆出来加以展览，这种东西也不是那仅仅能够摆出来进行展览的东西，相反，它关乎他将这些χρήματα［必需之物］贩卖给他们的那些人的πρᾶξις［实践］。因此：智者买卖的对象同ψυχή［灵魂］具有非常普遍的关联，它进而被规定为μαϑήματα［各种学问］（224b1）、即认识，然后在224c9那儿的总结中,被更加清楚地规定为περὶ λόγους ϰαὶ μαϑήματα［关乎诸逻各斯和诸学问］。买卖再次涉及一种确定的言谈,或那些被有关商人以言谈的方法向他人教授的、确定的谈论之成果。然而，智者不是τεχνοπωλιϰόν［出售技艺的］（224c4），“他不贩卖位于各种τέχναι［技艺］中的认识”、在各种不同的实践的职业中的认识，相反，他是μαϑηματοπωλιϰόν［出售学问的］（参见224b9），“他贩卖μάϑημα［学问］、认识”——关乎ἀρετή［德性］、παιδεία［教育］的认识。这一规定再次在一种总结中结束：ἴϑι δὴ νῦν συναγάγωμεν αὐτὸ λέγοντες ὡς τὸ τῆς ϰτητιϰῆς, μεταβλητιϰῆς, ἀγοραστιϰῆς, ἐμποριϰῆς, ψυχεμποριϰῆς περὶ λόγους ϰαὶ μαϑήματα ἀρετῆς πωλητιϰὸν δεύτερον ἀνεφά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来吧，现在让我们对之进行总结，我们说，智者术第二次显现为属于获取术、交易术、市场交易术、商贸术、灵魂商贸术中的出售德性之逻各斯和学问的东西。］（224c9以下）这显现为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术］。


  b） 定义3和4。坐商（224d-e）。根据诸定义之总结（225e）对定义3（坐商）的区别。买卖：1.异乡的-或2.自产的λόγοι［逻各斯］。把对智者的诸定义日益集中到λόγος［逻各斯］上


  定义3和定义4，现在事实上外在地不仅彼此挤在一起，而且同定义2挤在一起。因为定义3的引言、即τρίτον δέ γ' οἶμαί σε［但我认为你第三次］（224d4），仅仅在一种单纯的、进一步的列举之意义上同前面δεύτερον［第二次］所进行的东西相连接。这有其合法性，因为定义3和定义4都保持在同一γένος［属］中。ξένος［客人］在这儿仅仅提出了对前面描述的一种限制，并且只要这种限制也被接纳入定义中，那它同时也就是对智者之实事内容的一种丰富——只要人们认为他乃是从事μαϑήματα［各种学问］之交易的人。也即是说，定义3和定义4所重视的是区分前面已经预示过的东西：经商者是否是本地人，或者他本人是否创制和生产他所贩卖的货物。于是，这两项规定，即1.他αὐτοῦ ϰαϑιδρυμένος ἐν πόλει［本人定居在城邦里］（224d4以下）并且复又贩卖所收购的东西，2.他本人贩卖自己-实现-出来的东西（Selbst-zustande-Gebrachtes）注260，现在既能够被集中起来成为一个，也能够被加以分开。因此，人们能够将智者把握为ϰάπηλος［坐商］、即始终呆在同一个城邦的“坐商”，或者把握为四处游荡的行商，——此外，还可以被把握为兜售异乡产品的商人，或兜售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商人。这后一种可能的区分给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能将定义之数目增加一个——这取决于将这两种要素分开还是合在一起。在这儿这两种要素被合在一起：μαϑηματοπωλιϰόν［出售学问的］（224e3）。反之，在231d那儿的列举中它们被加以分开：第二个描述表明智者是ἔμπορός τις［一种商人］，第三个描述表明他是在本地兜售异乡货物的坐商，第四个描述表明他是贩卖自制产品的人。因此，在概括中这两个要素被分开了，相应地在这儿多出了一个定义。反之，在225e那儿的总结中以τέταρτον［第四个］ 结束：作为第四个。但我已经说过，我们采纳的数目乃是根据231d那儿的概括。


  第二个描述那在实事上重要的东西，以及由此同它相联系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描述，在其中显露出下面这点：智者不仅把全副心思都放在商讨着地说服他人之意义上的言谈上，而且他本人推销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被说出的东西——无论是他人提出来的还是他自己发现的；他也以下面这种方式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关，那就是他把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被说出来的东西——无论是他人提出来的还是他自己发现的——作为货物来推销，——从而λόγος［逻各斯］不仅仅是赢得他人的方法，而且是他所推销的东西。由此下面这些就已经变得清楚了，那就是：智者的整个行为如何越来越集中在λόγος［逻各斯］身上，以及他的整个生存把全副心思都放在λέγειν［说］上。


  §48. 智者之定义5。争吵者注261（224e-226a）。依循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之定义中的各种视域而来的定位：ϰτητιϰή［获取术］——χειρωτιϰή［强取术］——ἀγωνιστιϰή［竞技术］。借助于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而来的竞赛。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智者之诸定义中的基本现象；概括。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ἐριστιϰή［论战术］。闲谈者（忒俄弗拉斯托斯《品质》第3章）


  第五个描述也以ἔτι［此外］开始，诚然，在这儿以另一种形式。Ἔτι δὴ σϰοπῶμεν εἴ τινι τοιῷδε προσέοιϰεν ἄρα τὸ νῦν μεταδιωϰόμενον γένος.［此外，让我们考察现在正探究的这种属是否还与下面这种形象相像。］（224e6以下）现在，问题提法转回去了，然而是如下面这样的，那就是，在这件事上朝向迄今为止所展露出来的内容的定位始终是：“我们现在正探究的那种东西、这种可能的来源”，同我们迄今为止在各种描述中所再现的，以及被如此多种多样的τέχναι［技艺］所标画的那样一种人，是相像呢，“还是不相像”、προσέοιϰεν［同……相像］？也即是说，在这儿是否必须被判给他？那么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回溯到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这一已经展露过的类型；由此我们看到智者之描述始终完全明确和牢固地依循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中的各种视域来定位。如果我们简略地再现划分、进程，那么就显现为：


  [image: image]


  对智者的第一个描述接受了ϑηρευτιϰόν［进行猎取的］之规定。第二个定义接受了在描述智者的ϑήρα［猎物］时所显现出来的那种实事内容，即交换，并且这种实事内容要求召来μεταβλητιϰή［交易术］。因此，在前面所给出的视域中迄今还未加处理的只有ἀγωνιστιϰή［竞技术］。它现在被第五个定义所要求。由此下面这点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智者应如何根据其行为举止而非常原始地被加以描述。


  ἀγωνιστιϰή［竞技术］，即通过战斗来占有，现在复又容许各种进一步的规定。对于希腊人来说，ἀγών［竞争］真正意味着竞赛、较量。因此，对这种争斗的源始规定是ἁμιλλᾶσϑαι［比赛］，即拉丁语的contendere［较量］、竞赛，为了在某种东西上的优先而同某一他人争斗，不是为了弄垮他而在暴力地袭击-他（Auf-ihn-losgehen）之意义上同他争斗，而是为了那被摆到了两者面前来的东西而与他争斗。与作为ἁμιλλᾶσϑαι［比赛］相比照的是μάχεσϑαι［战斗］、即拉丁语的pugnare［战斗］，不是同他人一起进行对抗，而是要反对他才同他相对抗。这种μάχεσϑαι［战斗］复又具有两种可能性：同某一他人进行σώματι πρὸς σώματα［用身体对身体］（225a8）的战斗，在使用暴力的情形下运用各种武器和工具，因而是βίᾳ［凭借暴力］、βιαστιϰόν［暴力地］（225a10）；或者λόγοις πρὸς λόγους［用逻各斯对逻各斯］ （225a12）、即通过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同他斗争、对抗、战斗，这种对抗以言说的方法进行。因此，诸位看到甚至在第五个描述那儿λέγειν［说］这一基本现象也是决定性的。在所有的描述中，λέγειν［说］都在其不同的可能性上被看到了。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人的赢得要通过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也不仅仅是贩卖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而且教授本身的方法以及贩卖的方法同时也是λέγειν［说］，在那儿同时包含着智者所贩卖的东西、即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最后复又对于那些被带入这种παιδεία［教育］中的他人来说是λέγειν［说］之δύναμις［能力］。


  这种通过言谈所进行的斗争再次根据那些熟悉的区别而得到划分——这些区别在那时的公共生活中立马就会迎面跳出来：首先着眼于言谈是否是“长的”、μήϰεσι［长］（225b5以下），以及“公开的”、δημοσίᾳ［公开］；即所涉及的是否如“在法庭前”、διϰανιϰόν［进行法庭讼辩的］（225b6）那样的在长篇言谈和对答中的那种对抗，或者是否智者所从事的这种对抗是另一种类型：ἐν ἰδίοις［私下地］（225b8）、“关乎各个单独个人的”，不发生在公开场合并且ϰαταϰεϰερματισμένον ἐρωτήσεσι πρὸς ἀποϰρίσεις［以问答的方式分段地］（225b8以下）进行——ϰερματίζειν［剁碎］意味着碎裂、一定程度地换成零钱——即不是如法庭前的长篇大论和总结陈词那样的“言谈”，而是“碎裂为一问一答”。这种类型是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ἀντιλογιϰόν［进行辩论的］（225b10）之意义上的争斗。这种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在作为言谈和反驳的言谈中的对抗，能够ἀτέχνως［无技艺地］（225c1）进行，即没有受到过与特定对象相应的那种专门训练和准备，而是如通常在日常的各种场合、在生意上的对抗等等那儿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关于它没有名称，在225c这儿也没有对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此外，有着一种ἔντεχνον［有技艺的］（225c7）辩论，即根据一定的规则、基于某种特定的τέχνη［技艺］进行，这种对抗被称作ἐριστιϰόν［进行论战的］（225c9），被称作真正的争论（Streitrede）——它作为本质上理论性的东西而具有一种对准理论上的各种问题和认识的作用。在问答中的这种言谈类型之范围内，即在辩论、最为宽泛意义上的理论-科学性的讨论之范围内，有着这样一种类型：柏拉图将之称作ἀδολεσχιϰόν［进行闲谈的］（参见225d10），称作单纯的教育闲谈（Bildungsgeschwätz）。从中他区分出一种言谈方法，唯有σοφιστιϰόν［智者派的］这一名称适合于它。由此下面这点变得清楚了：智者的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之类型的确具有一种严肃的性格，它是一种取决于某种东西的言谈。ἀδολέσχης［闲谈者］是闲谈者（der Schwätzer），在这儿，是在那些闲谈教育的人的这种特殊含义上的闲谈者。所意指的乃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终日都在关于教育的哲学活动和言谈中度过——一个人甚至无法同他们一道爬山，除非他们将其所有的认识交给他——，并且尤其带有下面这样一种意图，那就是把他人诱入应答中、将他带入闲聊中。独特的东西是：这种人持续不断地说，并总是寻找新的机会进行一场对话。我们具有关于这种人的一种经典描述，那就是在忒俄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注262的《品质》（Charaktere）一书中所传下来的。在忒俄弗拉斯托斯看来，闲谈者所涉及的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是μαϰρόι［大的］，而在柏拉图看来则是μιϰρόι［小的］。这没有矛盾。在忒俄弗拉斯托斯那儿，μαϰρόι［大的］并不意味着在一次言谈之意义上的连续不断地言谈，而是为了把他人带入谈话中而总是-复又-重新-开始（das Immer-wieder-neu-Ansetzen）。忒俄弗拉斯托斯在《品质》第3章中说：


  ἀδολεσχία［闲谈］是在漫无边际的言语中闲扯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不假思索的；例如，ἀδολέσχης［闲谈者］是这样一种人：他坐到他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身旁（如在铁路边或任何别的地方）注263，向他讲述对其妻子的一段长长的赞美；或者向他讲述今晚他梦到过的东西；或者絮叨今天下午发生了什么。如果继续这样进行，如果他人还继续在听，那他就说，同早前相比今天的人坏多了；市场上小麦变贵了不少；今天城里有许多外国人；在酒神节之后大海再次能航行了（全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还说，如果宙斯容许多下点雨，那么，他来年的收成就会好转；以及生活毕竟是如何如何的艰难注264。


  §49. 向下一任务的过渡：通过澄清柏拉图对于修辞学的立场来定位其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立场


  对后几个定义的考察,首先向我们显示了λόγος［逻各斯］依照智者行为的不同方向所具有的含义。智者活动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


  1.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是他取得对象即人的方法，


  2.只要正确的言说、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说］、παιδεία［教育］是他本人从他自己那儿所给出的东西，


  3.只要λέγειν［说］也是παιδεία［教育］于其中、于ἐριστιϰή［论战术］即反驳中在个体身上所实现出来的方式。


  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现象的统治地位不可以被略过——只要我们到底看到了它。关于对话的阐释必须考虑这一实情。在导论中已经指出了λόγος［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只不过的确还只是一些极其一般的和原则性的规定。因此，首先指出了下面这点，那就是：希腊人将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理解为他们由之阐明人之生存的那种现象。


  此外，还指出了：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闲谈，在这种自然的方式中统治性地规定着日常此是。希腊人的教育理念（Bildungsidee）、παιδεία［教育］，被修辞学和智者术依循λόγος［逻各斯］而定位。此外，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积极考察中已经看到，每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每一种行为——除了νοῦς［智性直观］——，直至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理论研究，都被λέγειν［说］之实施方法所规定。由此我们在人之此是中原则性地预期了λόγος［逻各斯］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立于下面这一任务之前，那就是在柏拉图的意义上理解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因为它自身在对话中更加猛烈地挤了过来——，即如柏拉图本人对λόγος［逻各斯］以及对那些围绕着它的现象圈所持的看法那样，我们得弄清楚：在他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的统治地位是否在此是之范围内得到表达，或者这一先前所给出的刻画是否最终只不过表现了一种含糊的虚构。


  如果我们要取得这种定位，那么，在这儿我们就不可能详细讨论我们于柏拉图那儿就λόγος［逻各斯］所发现的所有考察，相反，只能涉及一些能显明下面这点的提示：对于柏拉图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问题同他思想中的各种核心问题碰到一起，甚至与之相同一。我们从一个非常确定的问题出发，以便赢得对柏拉图之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立场的一种定位；我们问：柏拉图对于修辞学的立场是何种立场？因为修辞学是形成、教授正确言谈本身的τέχνη［技艺］——它甚至宣称它自己就是这种技艺。基于柏拉图对于修辞学的立场，他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立场至少会间接地变得可见。


  第三章  附记  定位柏拉图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态度注265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态度  对《斐德罗》的阐释


  §50. 引导性说明


  a） 柏拉图对修辞学的矛盾立场。一般刻画。在柏拉图之前的修辞学：πειϑοῦς δημιουργός［说服之创造者］。柏拉图的立场：在《高尔吉亚》中的否定，在《斐德罗》中的肯定


  早前即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前的修辞学家，其工作本质上指向的不是——如西塞罗所说——de arte［论技艺］、即“谈论τέχνη［技艺］”，而是ex arte［出于技艺］、即“出于τέχνη［技艺］”注266；也即是说，他们的工作在于创作演讲、撰写和表演典范性的演讲。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他们自身将之称作ϑεωρία［理论］——与之相伴随，但这在希腊的含义上、于真正的意义上还不能够成为ϑεωρία［理论］。我们在关于古代修辞学的传统那儿所拥有的东西指出了下面这点，那就是看到了，ῥητοριϰὴ τέχνη［修辞技艺］之意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公开演讲之意义，在于通过言谈本身把那些被攀谈的人、即听众带入某一确定的信念之中：它是πειϑοῦς δημιουργός［说服之创造者］注267，“它形成了”关于某种东西的“看法”。它是λέγειν［说］的真正意义。在法庭面前或在群众集会面前，提出一种统治性的意见，对之行考虑并谈论某一确定的情况，从而使得该情况同这种公共意见相符合并由此取得公共意见的认可。原初的定位依循公共意见、依循εἰϰός［煞有其事］来进行，以便在它那儿达成目的并谋得权力和威望，——言说之目的根本不在于把握被言说的实情，而仅仅在于依循公共意见之看法来进行定位。


  事实上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也如此地看待修辞学。在追问高尔吉亚关于修辞学之本质后，苏格拉底发觉高尔吉亚对修辞学持有这种意见：Νῦν μοι δοϰεῖς δηλῶσαι, ᾦ Γοργία, ἐγγύτατα τὴν ῥητοριϰὴν ἥντινα τέχνην ἡγῇ εἶναι, ϰαὶ εἴ τι ἐγὼ συνίημι, λέγεις ὅτι πειϑοῦς δημιουργός ἐστιν ἡ ῥητοριϰή, ϰαὶ ἡ πραγματεία αὐτῆς ἅπασα ϰαὶ τὸ ϰεφάλαιον εἰς τοῦτο τελευτᾷ· ἢ ἔχεις τι λέγειν ἐπὶ πλέον τὴν ῥητοριϰὴν δύνασϑαι ἢ πειϑὼτοῖς ἀϰούουσιν ἐν τῇ ψυχῇ ποιεῖν；［哦，高尔吉亚，你似乎最可靠地向我显明了你认为修辞学是何种技艺；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你说修辞学是说服之创造者，它的所有工作和首要的事情都以此为目的。除了在灵魂中说服听众，你还能对修辞学说出别的什么吗？］（452e9以下）“高尔吉亚，现在你似乎向我准确地显明你认为修辞学是何种技艺，并且如果我理解正确，你说”πειϑοῦς δημιουργός ἐστιν ἡ ῥητοριϰή［修辞学是说服之创造者］，“它的全部工作和主要事情就以此为目的。或者，你说，除了在听众那儿形成某一确定的看法之外，修辞学也许还能做点别的什么？”这是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对修辞学的看法，因此是一种否定性的看法。也即是说，正如从随后的那些考察那儿所凸显出来的，这样一种τέχνη［技艺］——苏格拉底所显示的——根本不能够是一种τέχνη［技艺］。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内容。它恰恰放弃讨论它要教授他人对之谈论的那种东西。它是这样一种精通，那就是它不向着某一实事内容进行定位，相反，正如我们所说，它以一种纯粹外在的、“技巧性的”处理方法为目的。柏拉图对于修辞学的这种否定性的立场——他甚至有某种理由不承认它是一种τέχνη［技艺］——显然被那时演说家们所带给他的时代的那种破坏所激发。然而，下面这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柏拉图在该对话中已经为一种真实的理解掌握了一些积极的可能性——即使这些可能性还尚未变得有作用。


  在《斐德罗》中，柏拉图对于修辞学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在那儿该立场是一种积极的立场，但柏拉图还是不像后来亚里士多德那样打算承认修辞学乃是一门独特的τέχνη［技艺］。就我们这儿所从事的整个问题来说，《斐德罗》能够提供出关键信息。诚然，无论是就其真正的内容、它的主导意图来说，还是就其编年上的安排来说，该对话都是最具争议性的对话。


  b） 关于《斐德罗》的争议。施莱尔马赫关于《斐德罗》和柏拉图的一般论点。历史学-批判性的柏拉图研究之诸开端。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把该对话置于柏拉图作品的开始之处注268。正如他所说，他在辩证法中看见了该作品的灵魂注269。它是柏拉图第一次积极地显示给希腊人的辩证法之观念。施莱尔马赫把辩证法规定为“自由思想和优雅表达之艺术”注270。施莱尔马赫的这一论点——《斐德罗》或许是柏拉图最早的作品——首次开启了柏拉图思想之发展史这一问题，正如施莱尔马赫关于柏拉图的一般工作——他的翻译，以及他对各篇对话的导论即使在今天依然是难以超越的——把新近时代的柏拉图研究引到历史学-语文学的（historisch-philologisch）批判之基础上一样。这出现在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最初合作中，但后者基于其文学上的志趣（auf Grund seiner literatenhaften Existenz）注271而没有找到真正承担这一工作的可能性，而是只做出各种预告和计划就了事。古典语文学家海因多夫（Heindorf）注272也是施莱尔马赫的合作者，他在文本确定上所抵达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柏拉图研究来说也还是重要的。1898年狄尔泰在柏林科学院做了一场关于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的工作的报告：“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Der Plato Schleiermachers），该报告迄今没有公开发表。这一报告现在是可供使用的；它收入狄尔泰著作集中：《施莱尔马赫生平》第二版（1922年），同1870年版相比该版增补了遗著中的一些内容注273。独特的是，狄尔泰如何评价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的这项工作。他首先强调了对于近代科学意识之形成来说，语文学-历史学的（philologisch-historisch）批判之历史性的含义，并回溯到了这种批判意识的最早先驱，即泽姆勒（Semler）及其“圣经批判学”注274。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其1795年的《荷马导论》（Prolegomena zu Homer）中开始了语文学-历史学的研究注275。1811年尼布尔（Niebuhr）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紧随其后注276。施莱尔马赫1804-1828年翻译的《柏拉图》（Plato）就处于这一联系中注277。狄尔泰指出：由这三位伟大的批判者所取得的资源，汇合到了一起，并被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所加工，他把这种批判意识运用到基督教研究身上，并尝试给出一种关于古代基督教的历史学-批判性的（historisch-kritisch）阐述注278。


  要由此出发来理解和评价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的工作，并同时看清关于《斐德罗》在编年上的立场的这种奇特论点是如何形成出来的。这一评判之所以是奇特的，乃是因为该对话在它所包含的全部东西上，预设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问题提法之水准；我们拥有大量在本质上低于这种水准的柏拉图对话。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的工作，在哲学上依循他自己的当下来定位。他根据当下来阐释过去的那种方式，对于他本人把柏拉图哲学摆入其中的那种建构来说，是独特的。他将柏拉图的先驱苏格拉底等同于启蒙；他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同迷信和大众意见作斗争的真正启蒙者。在柏拉图那儿他复又看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立场，即看到了对意识的返回，看到了主观观念论（der subjektive Idealismus）注279。由此出发，他把谢林和黑格尔的工作穿凿附会地加进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这是一种有趣的建构，它后来自成一派，并且在今天依然广泛地规定着通常的看法；然而，决不能坚持这种建构。在表现这种阐释时，狄尔泰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本人对希腊人知之甚少——他的《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注280就显明了这点——，并且因为他本人并不系统、根本地拥有牢固的基础，以至于他无法深入地真正阐释康德和观念论。因此，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的工作，尽管对于精神科学之形成的历史来说是重要的，并且作为翻译也是难以超越的，但在哲学性地占有柏拉图之意义上则还是低于我们不得不对一种哲学阐释所提出的要求。施莱尔马赫将《斐德罗》判定为早期作品，后来除了赫尔曼·乌泽纳（Hermann Usener）注281之外很少被人采纳，后者力图通过外在的、语文学的标准来支持施莱尔马赫。他诉诸于古代传统：亚历山大里亚派的哲学似乎提议《斐德罗》必须被理解为柏拉图的最早作品。问题迄今都未被充分地判定。今天，普遍的意见更多倾向于认为《斐德罗》属于《泰阿泰德》、《智者》和《政治家》这一时期，即属于真正科学的对话之时期。如果刻画不是那么低劣的话，那么，人们可能有一定理由于其中看到：也许《斐德罗》是为了学园开张而写出的一篇计划书。今天还顽固地受到支持的另一种看法，则把《斐德罗》置于开始之处，但又于其中看到插入了一些来自较后时期的段落，即看到了一种所谓的修订。这种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学来说是独特的。通过这种办法，我们的确无法从这些困难中摆脱出来。〈摆脱这些困难的〉唯一办法是进行一种实事性的阐释。


  §51. 对《斐德罗》的一般刻画


  a） 关于《斐德罗》臆想的不一致和核心主题范围：在其同是之关系中的人的此是本身（爱、美、灵魂、言谈）


  《斐德罗》之阐释的基本困难，是那首先看起来完全不同类的对话内容：第一部分包含关于爱的三场谈话，第二部分讨论修辞学。谈话的内容，尤其由苏格拉底进行的第二和第三场谈话，无疑是这样的：这些谈话不可以被单纯说成是修辞学上的παραδείγματα［范例］，而且它们也打算在其实事内容上指出某种东西。因此，不可以简单地进行这样的划分，好像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是各种例子，在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是理论。因为，甚至在对这篇对话的通常、传统的看法中——事实上对柏拉图的核心理解必须以该对话为出发点——对第二部分也重视不多，而是特别在苏格拉底的第二和第三场谈话中看到了对话的真正核心。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出于下面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较为通常地或较多在理论上把柏拉图看作一位观念论者。基于从美学-文学上（ästhetisch-literarisch）评价柏拉图之种种视点——它们同时就摆在那儿并受到传统的支持，人们在柏拉图的灵魂学说中看到了对话的真正内容。事实上，这种要求很早就已经流传开来。一些人说对话在讨论爱，另一些说在讨论美，还有一些人则说在讨论灵魂。但在我看来，对于理解这篇奇特的对话来说——该对话在就纯粹内容方面来看的诸部分上，远未提供出对阐释之种种困难的克服——决定性的东西、通达该对话的真正门径在于，我们不单纯把第二部分理解为关于修辞学或在最为宽泛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学说，而且我们看到：这儿所讨论的不仅仅是如公众演说家所从事的那种言说、言谈，以及修辞学家为之所做出的理论，而且这儿也在讨论说出-自己和传达意义上的言谈，讨论作为生存方式——一个人在其中向他人表达自己、同他人结伴一道寻找事情——的言谈。对于这儿λόγος［逻各斯］于其中被取作的这种宽泛含义而言，首先必须得说：柏拉图在这儿不仅讨论说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而且也讨论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讨论各种γράμματα［文字］；不仅讨论在严格意义上的被说出来的东西，而且也讨论在书写、著作、论文意义上的表达。另一方面，即使在第一部分苏格拉底在其第二场谈话中讨论了灵魂，但他不是想提供某种心理学，也不是想提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相反，他要做的——正如在第二部分，是展露出人之生存的基本规定，并且尤其人的此是在其同绝对是者的基本关系中被看到。至于所谈到的爱——无论苏格拉底将之取作真正的爱还是纯化了的爱，无非就是对是本身（das Sein selbst）的渴求。因此，这三个基本论题，即爱、言谈、灵魂，全都集中到人的此是这一现象上，——集中到谈话中的苏格拉底自己身上。


  b） 对《斐德罗》第一部分的一般刻画。对于《斐德罗》的核心主题范围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的优先含义。苏格拉底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或对于言谈）的爱作为朝向自我认识的激情


  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在同人之生存的联系中是多么强有力，已经从第一部分那儿显露出来——根本无需诉诸第二部分——，在那儿，苏格拉底部分地以嘲讽的方式将自己同那热衷于那时修辞学的斐德罗相对照而刻画了他本人；后者总是随身带着吕希阿斯（Lysias）注282的谈话。当斐德罗从吕希阿斯的学校出来时，他刚好碰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拦住了他，并对他说：ἀπαντήσας δὲ τῷ注283 νοσοῦντι περὶ λόγων ἀϰοήν［你碰到了一位沉迷于听逻各斯的有毛病的人］注284（228b6以下），“你碰到了一位沉迷于爱听言谈的病人。”由此下面这点已经变得完全清楚了——我们在另一处还会看到它——，那就是苏格拉底把多少、即把全副心思都放在λόγος［逻各斯］身上，放在正确的说出-自己（Sich-Aussprechen）身上，只要他在这种说出-自己中所看到的无非是在此-揭开-自己-本身（Sich-selbst-dabei-Aufdecken）。因此，他谈到了一种沉迷于爱言谈、爱听言谈的有病地是（Kranksein），这等于在谈他那朝向自我认识的激情（Leidenschaft zur Selbsterkenntnis）注285。一个特别的段落——在我看来它确实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独特的——是229e5以下，在那儿苏格拉底承认：οὐ δύναμαί πω ϰατὰ τὸ Δελφιϰὸν γράμμα γνῶναι ἐμαυτόν· γελοῖον δή μοι φαίνεται τοῦτο ἔτι ἀγνοοῦντα τὰ ἀλλότρια σϰοπεῖν. ὅϑεν δὴ χαίρειν ἐάσας ταῦτα, πειϑόμενος δὲ τῷ νομιζομένῳ περὶ αὐτῶν, ὃ νυνδὴ ἔλεγον, σϰοπῶ οὐ ταῦτα ἀλλ' ἐμαυτόν, εἴτε τι ϑηρίον ὂν τυγχάνω Τυφῶνος πολυπλοϰώτερον ϰαὶ μᾶλλον ἐπιτεϑυμμένον, εἴτε ἡμερώτερόν τε ϰαὶ ἁπλούστερον ζῷον, ϑείας τινὸς ϰαὶ ἀτύφου μοίρας φύσει μετέχον.［我还不能够按照德尔斐神庙的话那样认识我自己。当一个人还不知道这点就去探究别的事情，在我看来是可笑的。因此，我把这些事情搁在一边，相信关于它们的习惯看法。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不探究那些东西，而是探究我自己；我想知道我实际上是比堤丰更加复杂和暴烈的一头怪物呢，还是一个生来就分有了某种神圣平和的东西而比较驯服、颇为单纯的动物。］“我还不能依照德尔斐神庙的话认识我自己本身，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只要我在这儿还没有充分抵达那儿，因而对我自己本身还处在不识中，那么，在我看来去理解别的东西、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就是可笑的。因此，我随它去，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关于自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都持有人们对之所相信的看法；事实上，在这些事物那儿我能够遵循各种意见，但就我自身我渴望知识。除了我自身我不理解别的东西，我尤其要搞清楚我是否或许是一头如由各种形状交织在一起的堤丰那样的动物，我是同样怪异的呢还是更为怪异，或者我是否是一头较为驯服的动物”——诸位要想起在《智者篇》中的同一个问题——，“一种较为驯服和较为单纯的动物——就其生存来说它分有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注286在这一意义上他说：φιλομαϑὴς γάρ εἰμι［因为我是爱学习的人］（230d3）“我入迷地热爱学习”，由此也在已经提及过的意义上：热爱听人们所说的，λόγων ἀϰοήν［听逻各斯］（参见228b6以下）。因此，他自然不在意指演说家的种种坏习气，而是在意指真正的、实事性的言说。τὰ μὲν οὖν χωρία ϰαὶ τὰ δένδρα οὐδέν μ' ἐϑέλει διδάσϰειν, οἱ δ' ἐν τῷ ἄστει ἄνϑρωποι.［乡野和树木无法教我，但城里的人则可以。］（230d4以下）“乡野、草地和树木不可能教我，而城里的人却可以。”所以他说他很少离开城里。但斐德罗和苏格拉底那天下午一起到城外走了一趟，然后躺在了一条小溪边。在这一联系中苏格拉底带出了下面这一事实：斐德罗随身携带着吕希阿斯谈话的抄本，并且在谈话的一开始他就怂恿苏格拉底与之一道出城。σὺ μέντοι δοϰεῖς μοι τῆς ἐμῆς ἐξόδου τὸ φάρμαϰον ηὑρηϰέναι. ὥσπερ γὰρ οἱ τὰ πεινῶντα ϑρέμματα ϑαλλὸν ἤ τινα ϰαρπὸν προσείοντες ἄγουσιν, σὺ ἐμοὶ λόγους οὕτω προτείνων ἐν βιβλίοις τήν τε 'Αττιϰὴν φαίνῃ περιάξειν ἅπασαν ϰαὶ ὅποι ἂν ἄλλοσε βούλῃ.［在我看来你已经找到了诱我外出的媚药。正如人们在那些饥饿的动物面前挥动嫩枝或某些果实就可以领走它们，同样，你把书中的那些逻各斯递给我，似乎就可以带我走遍整个阿提卡，以及你想去的别的任何地方。］（230d6以下）“在我看来你事实上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办法诱我离开这儿。正如那些通过把树叶和别的果实摆在其面前就可以将饥饿的动物领走的人一样，你λόγους οὕτω προτείνων［递出逻各斯］也能做到这点，也即是说，你通过把言谈摆在我面前，就能领我在整个阿提卡（Attika）或你想去的别的任何地方兜游。”在此已经说得足够清楚，苏格拉底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真正的爱有多强烈，澄清λέγειν［说］本身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儿无法详细探讨苏格拉底谈话的内容。我们将自己限定在第二部分的若干主要论题上，以便在那儿更加准确地看清柏拉图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立场。


  c） 对《斐德罗》第二部分的一般刻画。根据三个方向（修辞学和真。真和辩证法。作为ψυχαγωγία［打动人心］的修辞学）对它的划分。柏拉图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积极评价。展望：他对作为“著作”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怀疑


  我们能够在三个方向上划分第二部分：


  1.柏拉图指出，甚至修辞学、修辞技艺——只要它涉及的是作为πειϑοῦς δημιουργός［说服之创造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因而处理的是那看起来真的东西（das Wahrscheinliche）注287或各种看法——，只有当它具有对ἀλήϑεια［真］本身、即对真的言说具有一种洞察时（273d3以下），它才实际是可能的。因此，柏拉图首先指出：演说家们完全没有报告他们自己的τέχνη［技艺］之可能性的诸条件；并且一位演说者——即使他怀有根据各种看法和意见来进行言说这种意图——，要能够实际地完成其任务，那他就得考虑那存在于真正的技巧之前、在技巧性的手法和花招之前、在布局、扣人心弦等等之前的东西，即考虑某种更为根本性的东西。甚至εἰϰός［煞有其事］，ἀπάτη［欺骗］、即欺骗要得以可能和能够真正地实施出来，也得是看到了真相。柏拉图在这儿事实上积极地对修辞技艺作了让步。有理由说他在这儿对于修辞学的立场变成了一种积极的立场。


  2.这种对真的看，在辩证法中得以实施。柏拉图就两个方面刻画辩证法：一方面，只要它把握那一般地被谈论的东西，即把握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并由此出发向之进行定位，那么，在该定位中被划分的就仅仅是所谈论的东西的内容。另一方面，根据柏拉图，那于修辞学那儿能够真正是的东西——如果修辞学是一种τέχνη［技艺］——，属于辩证法之领域。辩证法显示出，什么东西真正是，以及那未被揭开的是者如何能够变得可见。


  3.只有当给予修辞学以这种奠基，即它就它那方来说被理解为真的言谈，并且真的言谈不仅仅限于在法庭、在群众集会前的言谈，而且关乎每时每刻的言谈，因而也关乎ἐν ἰδίοις［私下的］（261a9）的言谈，我们方才能够赋予ῥητοριϰὴ τέχνη［修辞技艺］以某种程度的权利。于是，我们能够说修辞学或许是如τέχνη ψυχαγωγία τις διὰ λόγων［通过逻各斯来打动某人的技艺］（261a7以下）一样的东西、即“在通过与之交谈引领他人之生存方面的一种精通”。


  于是，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三重考虑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柏拉图对λέγειν［说］的兴趣，事实上始终不依循修辞学及其可能性来定位，相反，对于他来说，λέγειν［说］——在苏格拉底的自我刻画之意义上——展露着一种人的生存这一事务（Angelegenheit der Existenz des Menschen）本身。


  根据对λόγος［逻各斯］之意义的这种积极认识，柏拉图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积极怀疑现在也得以被理解，他恰恰在这第二部分表达了这种怀疑，尤其是他在274b以下一般地谈论写出来的文字以及作为传达出来的文字的文字那儿。在下一节课注288我们还将更加仔细地考察这点。我们也将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显示所提到的这三点。同时，我们还有机会取得同《书信七》中柏拉图讨论认识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联系注289，那段话只有基于这一联系方才能得到理解，更何况恰恰在该段话那儿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怀疑尖锐地展露了出来；——这一怀疑不是一种虚弱、厌倦的怀疑，不是今天那种类型的哲学家所能承受的那种怀疑，相反，它要求另一种水准上的哲学定位，正如柏拉图在λόγος［逻各斯］的基本含义中为生存所赢得的那种定位那样。


  §52. 同《智者》相联系回想起阐释《斐德罗》之意义。赢得对在希腊人那儿作为科学性的哲学之领地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定位。——向《斐德罗》第二部分之阐释的过渡


  首先需再次回忆一下任务。我们想弄明白在科学性的哲学之问题提法内λόγος［逻各斯］之优先性这一事实和意义。前面对智者之诸定义的考察已经将我们引到了下面这点之上：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现象到处渗透。对于原则性地报告λόγος［逻各斯］——它作为对希腊人进行探索之领地，并且作为其科学中的其他基本问题之视域和道路——之含义来说，一种一般地报告和宣称λόγος［逻各斯］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是不够的；诉诸亚里士多德也是不够的；相反，只要这儿关乎的是对柏拉图《智者》的阐释，那我们就有义务在柏拉图本人那儿搞清楚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在他那儿扮演着何种角色。该任务在本讲座之框架内最容易通过下面这点而达成，那就是：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柏拉图哲学之所有问题来说构成了核心的那种对话之上，不是在所有问题都于那儿似乎同等地被讨论了的意义上，而是因为各种基本的问题提法——如它们在柏拉图那儿所出现的那样——之框架在那儿得到了打开。《斐德罗》的独特之处是：它没有在这儿所打开的各种问题之范围内，给出任何真正的探索，甚或只是开始一种探索。因此，即使我们在柏拉图那儿极力强调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也并不就涉及在这儿要提出一种新的柏拉图-见解，——在对理念论所进行的无聊强调面前，好像要在这方面尝试点别的什么似的——，这从我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儿变得清楚：这种意见是否能够得到支持；新颖完全不重要。相反，重要的是让诸位熟悉希腊的科学之诸基本概念由之生长出来的那个探索园地，并由此把诸位置于下面这一位置那儿，即在那儿用各种哲学术语和各种问题提法、用所谓的“各种难题”——在那儿这些有其根源——来评价今天的哲学之经营的对与错。如果比较会澄清某种东西，那么，最多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哲学处境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处境相比较；但是，只要我们还尚未原初地占有对任何哲学来说都是基本条件的那种东西——我将之称作严格之具体化，即拟定出其命题和概念中对于这样一种科学来说是必然的那些基本的明见之条件和证明之条件（Evidenz- und Ausweisungsbedingungen）——，那么，这种比较在此就只具有褫夺性的意义。涉及的是拟定，而不是臆想和做梦。而拟定意味着：在诸基本方向上穿过实事研究之范围。无论是整个柏拉图之阐释，还是朝向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明确定位，都进行在这种纯粹实事上的兴趣之中。


  《斐德罗》向整个阐释摆出了一系列困难，我们在这儿不仅没有解决这些困难，而且甚至不能在一种单纯展露的意义上依次处理它们。我们将自己限定在由之能让下面这点变得清楚的那些问题上，那就是：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来说，他们的研究之基本关心，如何事实上围绕着λόγος［逻各斯］进行，只要他们追问对某一他人或与之一道关于某种东西真实地说出-自己之可能性的条件。“可能性之条件”这一表达，同康德的表达有相似之处。然而，该表达在这儿仅仅在完全形式的意义上被提出来，同康德的问题提法无关；它不思考意识上的诸条件；相反，这些条件之类型首先还是不确定的。通过这一表达，λέγειν［说］这一希腊术语已经在现象学上更加清楚地被取得了：对某一他人或与之一道说出自己对某种东西的看法；其结构中的诸确定要素已经显示出来了；现象学的视域是更加丰富和更加确定的了。只要我们持守住这一视域，我们后面就能够理解下面这种独特的限制：在该限制内，希腊人将作为主题的λόγος［逻各斯］取作其考察之基础。


  §53. 对作为人的此是之积极可能性的修辞学的奠基（《斐德罗》，第二部分，259e-274a）


  a） 看作为修辞学的可能性之条件的真


  α） 修辞学的可能性之条件这一问题。εἰδέναι τὸ ἀληϑές［知道真］。δόξαντα πλήϑει［大众所持的各种意见］。ὀρϑότης［正确］


  《斐德罗》第二部分中的问题提法在259e1以下变得清楚了：σϰεπτέον［应加以考察的］、即“应加以查看和把握的”是λόγος［逻各斯］，尤其是ὅπῃ ϰαλῶς ἔχει λέγειν τε ϰαὶ γράφειν ϰαὶ ὅπῃ μή［如何能够正确地说和写，以及如何不能］，——作为在最宽泛意义上的说出-自己（Sich-Aussprechen）、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公开-自己（Sich-veröffentlichen）的λόγος［逻各斯］，要在下面这点上得到查看，即“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说和写，以及在何种方式上不”。必须注意这儿对λόγος［逻各斯］所给出的宽泛理解，因此我通过公开-自己、向-他人-传达-自己（Sich-Mitteilens-Anderen）之规定来刻画该现象。要追问的是ϰαλῶς λέγειν τε ϰαὶ γράφειν［正确地说和写］或者μὴ ϰαλῶς［不正确地］之可能性的条件。因此，意图也在于展露出进行欺骗的传达、不真实的传达、ἀπάτη［欺骗］之可能性的条件。对正确的说出-自己之条件这一问题的原则性的回答，在259e4以下给出：ὑπάρχειν δεῖ τοῖς εὖ γε ϰαὶ ϰαλῶς ῥηϑησομένοις τὴν τοῦ λέγοντος διάνοιαν εἰδυῖαν τὸ ἀληϑὲς ᾧν ἂν ἐρεῖν πέρι μέλλῃ.［在好且正确地说出来的东西中包含着下面这点，那就是说话者的思想知道它想说的那些东西中的真相。］ διάνοια［思想］、即最宽泛意义上的对是者的把握和规定，当它被λέγων［说话者］、即“说出-自己者（der Sich-Aussprechende）”实施出来时，δεῖ ὑπάρχειν［应存在］、“必须现成地处在下面这样一种情状中”，即它εἰδυῖαν τὸ ἀληϑὲς ᾧν ἂν ἐρεῖν πέρι μέλλῃ.［知道它想说的那些东西中的真相。］ εἰδώς［知道］注290、εἰδέναι［知道］注291通常译为知道，相应于拉丁语的videre［看］、即看。διάνοια［思想］“必须位于下面这一情状之中，那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到了”τὸ ἀληϑὲς ᾧν ἂν ἐρεῖν πέρι μέλλῃ［它想说的那些东西中的真相］、“它想谈论的在其无蔽中的是者”。我必须恳请诸位，不要以为在此看到了某种理所当然，相反，这一命题乃是苏格拉底、即柏拉图本人所争得的东西。


  于是，《斐德罗》特别提出来与之相反对的，不是诉诸他知道的，而是诉诸他ἀϰήϰοα［听说过的］（259e7）东西、即“他听说过的”东西。因此，基于传闻，他对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反对：οὐϰ εἶναι ἀνάγϰην τῷ μέλλοντι ῥήτορι ἔσεσϑαι τὰ τῷ ὄντι δίϰαια μανϑάνειν ἀλλὰ τὰ δόξαντ' ἂν πλήϑει οἵπερ διϰάσουσιν, οὐδὲ τὰ ὄντως ἀγαϑὰ ἢ ϰαλὰ ἀλλ' ὅσα δόξει· ἐϰ γὰρ τούτων εἶναι τὸ πείϑειν, ἀλλ' οὐϰ ἐϰ τῆς ἀληϑείας.［对于那想是演说家的人来说，根本无需懂得真正正义的东西，而是只需懂得那些要做出裁决的大众所认为的正义的东西；无需懂得真正善的东西或美的东西，而是只需懂得它们看起来怎样就行。因为说服取决于这些东西，而不是取决于真。］（259e7以下）他诉诸下面这点，那就是：对于那些打算是演说家的人来说，重要的根本不在于经验和认识——例如对于法庭上的演说者来说——τὰ τῷ ὄντι δίϰαια［真正正义的东西］、“实际上（in Wirklichkeit）、依据是（dem Sein nach）、真地（wahrhaft）是正义的东西”，ἀλλὰ τὰ δόξαντ' ἂν πλήϑει［而在于大众所持的各种意见］，相反，认识到“那构成了大众看法的东西”就够了，以至于πείϑειν［说服］、“说服”并不ἐϰ τῆς ἀληϑείας［根据真］、“根据是者——只要它是未被遮蔽的”而实现，而是ἐϰ τούτων［根据这些东西］（260a3），即根据δόξαντ' ἂν πλήϑει［大众所持的各种意见］而实现。大众的各种需要、要求、情绪、倾向、知识眼界，对于那能够是言谈之引导线索的东西来说是决定性的。


  然而，苏格拉底还是在他的要求上继续往前走，只要他不仅对公开的言谈、对在法庭前、在群众集会上的言谈索取真实言谈的可能性之条件，而且他还明确说：每一说出-自己都处在该条件之下，如果它要是一种真实的说出-自己：ἀλλὰ ϰαὶ ἐν ἰδίοις, ἡ αὐτὴ［而且在私人场合也同样如此］（261a9），“甚至在日常交谈中也能发现τέχνη ῥητοριϰή［修辞技艺］的同一种观念”，σμιϰρῶν τε ϰαὶ μεγάλων πέρι［无论所关乎的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261a9），无论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言谈中所关乎的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还是重大的事情”。ϰαὶ οὐδὲν ἐντιμότερον τό γε ὀρϑὸν περὶ σπουδαῖα ἢ περὶ φαῦλα γιγνόμενον［就正确地说而言，对重大事情的言说并不比对琐屑事情的言说更值得尊敬］（261b1以下），“定向地是（das Ausgerichtetsein）、即向着事情定向地言谈，在与严肃、重大的事物相关的言谈那儿，并不就比在关乎微不足道的东西和无关紧要的东西的言谈那儿，具有优先性。”根据苏格拉底，在这两种言谈之间原则上并不需要形成一种区分，相反，它们都处在ὀρϑότης［正确］、向着事情定向地是这一观念之下。ἢ πῶς σὺ ταῦτ' ἀϰήϰοας；［你所听说的是这样吗？］（261b2）苏格拉底通过影射对传闻的那种诉诸进行了反问。通过这一反问，柏拉图表明苏格拉底完全意识到了，关于言谈的意义他本人的看法同流行意见之间的对立。然而，〈苏格拉底所提出的〉要求之意义以及该要求所能提供出的东西的意义——如果该要求被实现出来的话，还会走得更远。苏格拉底强调，任何掌握了这种τέχνη［技艺］的人，也能够通过它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欺骗（261e）。苏格拉底在这儿将之作为真实的说出-自己之可能性的条件所要求的东西，也是十足的欺骗和误导之可能性的条件。因此，我凭借我的要求迎合了你们对言谈之意图的不真实的看法，只要我把武器交到你们手中，以便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于科学的诸基础上完成欺骗之事业。随着对这一要求之意义的这最后的和最外在的解释，苏格拉底-柏拉图把那时的修辞学第一次引回到其最本己的基础之上。


  β） ἀπάτη［欺骗］的本质。一般刻画。其结构：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其对象：各种“本质性的”事物


  问题是：ῥητοριϰή［修辞学］作为τέχνη［技艺］必须提供出什么，以便它能够进行十足的欺骗？它必须是这样一种东西，ᾗ τις οἷός τ' ἔσται πᾶν παντὶ ὁμοιοῦν τῶν δυνατῶν ϰαὶ οἷς δυνατόν, ϰαὶ ἄλλου ὁμοιοῦντος ϰαὶ ἀποϰρυπτομένου εἰς φῶς ἄγειν.［通过它，一个人能够使所有能够相像的东西彼此相像，并且当其他人进行这种使相像和伪装时，他能够使之暴露无遗。］（261e2以下）基于它，一个人能够：1.πᾶν παντὶ ὁμοιοῦν［使所有东西彼此相像］，2.εἰς φῶς ἄγειν［使暴露无遗］。因此，对修辞学的真正奠基提供了两样东西：1.它把演说者置于ὁμοιοῦ［使相像］这种可能性中，2.演说者具有εἰς φῶς ἄγειν［使暴露无遗］之可能性。


  1.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首先意味着：使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相称”。演说者，如果他具有关于他所谈的事物的专业知识（Sachkenntnis）注292，那他就能够让每一东西同每一东西相称——只要后者容许这种相称。他的λόγος［逻各斯］由此会具有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这种可能性。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在这儿要被理解为λέγειν［说］的实施方式，它说的是：δηλοῦν［揭示］、使公开。因此，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意味着：如此地谈论某种东西，以至于它看起来同某种另外的东西一样；它其实不是那种东西，但会被认作那种东西。这种被认作（dieses Angesehenwerden）、这种看法恰恰要被λόγος［逻各斯］所形成。让我们从法庭演说中举一个例子：一位辩护人能够将他要加以辩护的一次暗杀行为描述为英雄行为——尽管他其实知道它是一次付了报酬的谋杀。如果关于一位英雄和某一英雄行为是什么，他所具有的不是来自电影的介绍，而是对英雄和英雄行为有所理解，那么，他将会最为真正地成功进行该辩护。如果辩护者们这样来说某种东西、说英雄和英雄行为，那么，我们通常就会说他们变成了“道义上的”。这会意味着，即使不真实，但他们遵循了某种观念。如果某位辩护人具有关于英雄的这种实事上的观念，那么，他就能够从实际发生了的行为中抽取出同该观念相应的那些要素，并根据他自己的意思抬高它们。如果他没有该观念，那他就无计可施，——除非他想说一堆废话。因此，恰恰对于一种不真实的意图来说，对实情及其意义的揭开是进行引导的，以便在实际发生了的行为面前塞进某种看法，从而是者表现为它所看起来的那样。这是关于某种东西的某一看法在现象上的性格：如看起来那样。〈真正的〉什么（das Was），对于那怀有看法的人来说在此恰恰是遮蔽着的和不知道的；他有赖于并始终有赖于外观本身。但对于那进行欺骗的人来说，看法向着它而加以定位的这一什么，恰恰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那认识ἀληϑές［真相］的人，总是能够进行这种ὁμοιοῦσϑαι［使相像］，即这种使相像、突出看法。


  2.如果对手同时也具有同样真实的专业知识之情状，那么，就他那方来说，他能够完成对手也能够完成的第二点，即εἰς φῶς ἄγειν［使暴露无遗］、“加以揭露”。如果他人同样实施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即形成一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看法，那么，他能够识破其诡计并揭露那人并未谈论事情本身，而是恰恰在隐藏和遮蔽它。


  由此非常一般地在其可能性之诸条件上展示出了ἀπάτη［欺骗］、欺骗之结构。我们还会在智者那儿更加详细地遭遇这些现象上的结构。现在重要的只是诸位看到了这些现象归属其中的一般视域。


  ἀπάτη［欺骗］、欺骗，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在那儿最为成功”，ἐν τούτῳ μᾶλλον γίγνεται［在这件事上更加实现出来］（参见261e6以下），即在所谈论的事情之间有着很少的区别那儿，ἐν τοῖς ὀλίγον διαφέρουσι［在彼此间有少量的不同那儿］（参见261e6-262a1）。ϰατὰ σμιϰρὸν μεταβαίνων, μᾶλλον λήσεις ἐλϑὼν ἐπὶ τὸ ἐναντίον ἢ ϰατὰ μέγα.［你一点一点地走向反面，要比大步走向反面，转变更不容易被发现。］（262a2以下）。如果谈论下面这样一种东西，即就它来说各种直观和可利用的概念彼此交织在一起，那么，欺骗就是更容易的，于是μᾶλλον λήσεις ἐλϑὼν ἐπὶ τὸ ἐναντίον［你走向反面，更不容易被发现］，于是“如果你在讲话进程中突然转向反面，那你就更容易保持隐蔽。”因此：在各种实情只有微差的地方，过渡是一种“向着细微方面”的μεταβαίνειν［过渡］、ϰατὰ σμιϰρόν［一点一点地］，在那儿，ἐπὶ τὸ ἐναντίον ἐλϑεῖν［走向反面］、“过渡到反面”这种可能性就是更加容易的，即同下面这种情形相比要更加容易，那就是，事情彼此分得很开，任何人一眼就能看穿它们间的区别。因此，下面这点是重要的，τὴν ὁμοιότητα τῶν ὄντων ϰαὶ ἀνομοιότητα ἀϰριβῶς διειδέναι［准确地看清是者之间的相似和不相似］（262a6以下），ἀϰριβῶς［准确地］、“严格地看清”、διειδέναι［看清］“事情、概念、陈述之间独特的、实事上的亲缘性，及其非亲缘性。”然而，只有当我基于ἀλήϑεια［真］（参见262a9）拥有了事情本身，即只有当διάνοια［思想］ εἰδυῖαν τὸ ἀληϑές［知道真相］（参见259e5），看清事情之间的ὁμοιότης［相似］和ἀνομοιότης［不相似］才是可能的。因此，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真正和十足的欺骗恰恰奠基在对事情的先行认识之上。


  苏格拉底于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在何处最容易遭到欺骗（263a以下）。显然在那些其界限彼此最为交织在一起的事情那儿，因为在那儿ἄλλος ἄλλῃ φέρεται［彼此不一致］（263a9以下）、“每个都朝向不同的方向”，在那儿我们不仅彼此间甚至同自己本身都ἀμφισβητοῦμεν［持有异议］（263a10）、“处在争论中”。在πλανώμεϑα［我们感到困惑］（263b5）的地方，即在我们的陈述和概念于事情本身那儿尚未站住脚跟的地方，我们是更加容易遭到欺骗、εὐαπατητότεροι［容易欺骗的］（263b3）。关于日常的事物——如在回答什么是铁或什么是银（263a6）这类问题时，或者如果诸位回想起在《智者》那儿问，什么是捕鱼或对于狩猎的一种对象来说鱼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会游离不定。我们无需准备就能充分地规定它们。在日常生活所要求的那种明见之范围内，我们对之具有固定的界限；在那儿我们不会立马就遭到欺骗。但是，如果追问的是δίϰαιον［公正］或ἀγαϑόν［善］（参见263a9），则完全不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的意见众说纷纭。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些实情不具有正确的情状、不具有εἰδυῖαν τὸ ἀληϑές［知道真相］（参见259e5）这样一种διάνοια［思想］，相反，如果他是一位ὁ τὴν ἀλήϑειαν μὴ εἰδώς［不知道真的人］（262c1以下）、“一位从未在其无蔽中看到过事情的人”，而是仅仅追求各种意见、传闻、公众看法，那么，他就不能够形成一种真实的关于λόγοι［诸逻各斯］之τέχνη［技艺］，而只能是一种γελοία［可笑的］（参见262c2）、“可笑的技艺”，以及是一种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262c3）、即迷失方向的那样一种技艺。由此从否定的一面来看，实事上的认识和真之研究的必要性在同误导和欺骗的关联中得到了说明。


  然而，对真的揭开、对真正是着的东西的揭开究竟看起来如何，还是没有讲明。这是柏拉图在《斐德罗》的这个第二部分想要显示的第二点。这种εἰδέναι ἀλήϑειαν［知道真］（参见262c1以下）所真正实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由之能够真正占有是者的方法是什么？是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即辩证法。


  b） 在辩证法中对真的看。对辩证法的一般刻画。辩证法的两个组成部分：συναγωγή［结合］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συναγωγή［结合］作为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辩证法作为修辞学的可能性之条件


  柏拉图在265d以下讨论了真正占有是者的方法，并且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不是在进行一种辩证法的探索之意义上，而是在根据其方法上的性格一般地描述辩证法之意义上。我们将在《智者》中于一种确定的现象那儿——该现象恰恰同欺骗及其实施相联系——了解在其实施中的辩证法本身。因此，下面这点从否定方面变得清楚了：完全撇开在任何时候都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言说这种积极的可能性不谈，哪怕仅仅为了能够进行欺骗，也必定存在着一种首先看清事物之真的方法。通过重提斐德罗在碰面时已经向他诵读过的那篇吕希阿斯的演讲，苏格拉底熟练地引出了关于辩证法之问题的谈话。他们详细讨论了该演讲，并且苏格拉底让斐德罗看清了该演讲是极其混乱地构成的，吕希阿斯把他最后真正想说的东西放在了开始之处。斐德罗向他承认了这点。在264c2以下苏格拉底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让步：“但我认为，你通过这一让步真正想说的是”，δεῖν πάντα λόγον ὥσπερ ζῷον συνεστάναι, σῶμά τι ἔχοντα αὐτὸν αὑτοῦ, ὥστε μήτε ἀϰέφαλον εἶναι μήτε ἄπουν, ἀλλὰ μέσα τε ἔχειν ϰαὶ ἄϰρα, πρέποντα ἀλλήλοις ϰαὶ τῷ ὅλῳ γεγραμμένα.［所有的逻各斯都应如动物那样构成，有着属于它自己的身体；它既不会无头也不会无脚，而且还有躯干和肢节。既彼此相适合，也同整体的作品相适合。］“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都必须ὥσπερ ζῷον［如动物那样］、如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那样συνεστάναι［构成］、构成自己，即σῶμά τι ἔχοντα［有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αὐτὸν αὑτοῦ［属于它自己的］、同它自身相一致的，从而该ζῷον［动物］既不会是ἀϰέφαλον［无头的］、无头的，也不会是无脚的，而且它还有中间和末端、ἄϰρα［枝末］，并且所有这些πρέποντα ἀλλήλοις［彼此相适合］、以彼此相适合的方式同γεγραμμένα［作品］、即写出来的东西相适合，既彼此相关联也同整体相关联。”在这儿把λόγος［逻各斯］、即完成了的演讲——无论是写出来的还是说出来的——同ζῷον［动物］及其器官结构相比较。首先着眼于当前的谈话主题、着眼于演讲即λόγος［逻各斯］的布局来说。然后苏格拉底把就其布局来说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结构这一较为外在的问题转向另一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转向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要被谈论的事情和对事情的展露。他说，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而言，为了能够实现让事情被看、给出正确的可能性，需要两个条件：


  1.λόγος［逻各斯］并且由此演讲者，必须能够εἰς μίαν τε ἰδέαν συνορῶντα ἄγειν τὰ πολλαχῇ διεσπαρμένα［把那些在许多方面分散开的东西放在一起看，并将之带入单一理念之下］（265d3以下），“把τὰ πολλαχῇ διεσπαρμένα［在许多方面分散开的东西］、以多重方式分散开的东西向着一个观点、一个单一地被看见的东西引领、定位”，尤其是以συνορᾶσϑαι［放在一起看］、“他将之放在一起看”的方式来实施这种ἄγειν［引领］——诸位要注意对看、对真正的事情之把握的强调——，并且是ἵνα ἕϰαστον ὁριζόμενος［为了区分出每个］（265d4），“以便把这些以多重方式分散开的东西中的每一个同其他的区分开”，并且在这种ἄγειν εἰς μίαν ἰδέαν［引向单一的理念］（参见同一处引文）中，“公开出”περὶ οὗ ἂν ἀεὶ διδάσϰειν ἐϑέλῃ［他始终想教授的东西］，“他ἀεί［始终］、将来、始终在其整个演讲和文章中想教授的东西”。因此，这第一个规定是辩证法的一个构建性要素。但该句子并不立马就是清楚的。各种阐释在这儿尽可能地表现出了差异。就我所了解的迄今为止的工作而言，我能够说其中似乎没有一个已经真实地理解了关联，因为人们要么依循某种历史学的辩证法来定位，要么依循一种形式逻辑来定位。这儿所涉及的乃是：被谈论的东西、实情——这儿思考的是爱——，关于它们的各种各样在现象上的看法被聚集起来，并将之置于一个基本内容上一起看，从而通过συνορῶντα ἄγειν εἰς μίαν ἰδέαν［放在一起看并将之带入单一理念之下］那要被讨论的东西之整个现象上的内容被归在了一起，尤其是这样一来，它根据单一的观点而是可理解的。因此，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这一首要业绩在这儿要实施的，乃是在朝向μία ἰδέα［单一的理念］的定位中把实情聚集在一起，从而在这种关联中看见那要加以讨论的整个具体形象。所涉及的，不是先孤立地摆出某一理念，然后把其余的εἴδη［种］安排给它，从而可以说遗忘了事情本身，相反，所涉及的乃是在朝向现象的总体定位这一最初视域中把问题由之生起的实情聚集在一起；——因此，例如，它与《智者》这一对话在最初的各种考察和暂时的各种描述中所完成的别无二致，所有这些考察和描述都已经具有其非常确定的能力，那就是εἰς μίαν ἰδέαν［向着单一理念］而被放在一起看；并且不是要摆出一种体系，而是在其内容上让该ἰδέα［理念］本身首次变得清楚和可见，从而为阐明该理念本身赢得基础，而阐明该理念本身将是辩证法那无法与第一项任务相分离的第二项任务，即διατέμνειν［切开］或διαιρεῖν［分开］。因此，辩证法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即συναγωγή［结合］（参见266b4）具有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把那首先显示出来的含有实事的东西之领域第一次εἰς μίαν ἰδέαν ἄγειν［带入单一理念之下］、“聚集到一个观点之上”。这种συναγωγή［结合］所达成的无非就是：那被谈论的东西，是1.σαφές［清楚的］、“清楚的”，2.ὁμολογούμενον［一致的］、“一致的”。τὸ σαφὲς ϰαὶ τὸ αὐτὸ αὑτῷ ὁμολογούμενον διὰ ταῦτα ἔσχεν εἰπεῖν ὁ λόγος.［逻各斯由之表达得清楚和自身一致。］（参见265d6以下）任何要加以谈论的东西之清楚和一致，此乃辩证地行事方法之第一个结构要素、即συναγωγή［结合］所达成的东西。在对话的另一个地方（参见273e2以下），柏拉图称该行事方法为μιᾷ ἰδέᾳ περιλαμβάνειν［通过单一的理念进行包围］，“包含在单一观点中”。这意味着，ἰδέα［理念］为那被包含其中的东西提供了进行澄清的视野。只有当我看见了理念，即看见了爱是什么，我方才能够由此出发，清楚、不含混地提取出各种各样的现象和结构。在这整个考察中我基于该理念而一致地行事；我不会在我演讲的第一部分谈论在第三部分与之无甚关系的东西——即使我用同一个名称称呼它们。这将通过συναγωγή［结合］、基于在确定的、含有实事的对象之范围内最初被看出来的东西而被取得。


  2.辩证法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这涉及的是：τὸ πάλιν ϰατ' εἴδη δύνασϑαι διατέμνειν［复又能够根据种来进行切开］（265e1），那被放在单一观点下一起看的东西、即πρῶτον ζήτημα［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在不断着眼于理念的引导下，被διατέμνειν［切开］、“切开”。在对意义以及诸可能性的一种粗略的知识中，那首先作为诸对象的一种不凸显的多样性的东西——如在这一上下文的爱——，现在必须根据μία ἰδέα［单一的理念］拆分开。柏拉图将这种διατέμνειν［切开］同对动物的解剖过程相比较：在这件事上，整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完整，并且没有什么、“没有任何部分被打碎和弄烂”，ϰαταγνύναι μέρος μηδέν［没有任何部分被打碎］（265e2），不会如一位差的厨子对待任何一头动物所做的那样。因此，重要的是διατέμνειν ϰατ' ἄρϑρα［根据关节来切开］（265e1），即如此切开、如此展露对象间的联系，以至于诸关节变得可见，也即是说，诸事物的各种规定之间各自在来源上的联系彼此变得可见；在对整个有机体的这种解剖那儿，摆在面前的东西之整个是上的起源在其诸关节的联系中变得可见。


  这就是柏拉图称之为διαλεϰτιϰοί［辩证学家］的那些人所要求的两种业绩。τοὺς δυναμένους αὐτὸ δρᾶν ［…］ ϰαλῶ ［…］ διαλεϰτιϰούς［我称……那些能够做这件事的人……为辩证学家］（266b8以下）苏格拉底本人现在说：τούτων δὴ ἔγωγε αὐτός τε ἐραστής, τῶν διαιρέσεων ϰαὶ συναγωγῶν［我自己就是这种进行分开和结合的爱好者］（参见266b3以下）“我是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和συναγωγή［结合］这两种行事方式的爱好者”。并且符合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这两种行事方式的那样一种人，是δυνατὸς εἰς ἓν ϰαὶ ἐπὶ πολλὰ πεφυϰόϑ' ὁρᾶν［能够看出在本性上既可归为一又可分为多的人］（参见266b5以下），他是能够看出：1.在συναγωγή［结合］注293中看到一，他在那儿以διατέμνειν［切开］为方向；2.在διατέμνειν［切开］中ὁρᾶν ἐπὶ πολλά［看到多］。因此，两次都原初和本质地关涉到对事情的看。


  在对话的第一部分——249b——柏拉图就已经开始以暗示的方式谈到了这种辩证的行事方法，在那儿他触及到了一个要素——该要素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辩证行事的第一种行事方式、即συναγωγή［结合］。δεῖ γὰρ ἄνϑρωπον συνιέναι ϰατ' εἶδος λεγόμενον, ἐϰ πολλῶν ἰὸν αἰσϑήσεων εἰς ἓν λογισμῷ συναιρούμενον· τοῦτο δ' ἐστὶν ἀνάμνησις ἐϰείνων ἅ ποτ' εἶδεν ἡμῶν ἡ ψυχὴ συμπορευϑεῖσα ϑεῷ ϰαὶ ὑπεριδοῦσα ἃ νῦν εἶναί φαμεν, ϰαὶ ἀναϰύψασα εἰς τὸ ὂν ὄντως. ［…］ πρὸς γὰρ ἐϰείνοις ἀεί ἐστιν μνήμῃ ϰατὰ δύναμιν, πρὸς οἷσπερ ϑεὸς ὢν ϑεῖός ἐστιν.［因为人必须根据埃多斯来理解被说的东西，从复多的感觉前往由理性聚集起来的一。这就是对我们的灵魂在与神同行时所看到的东西的回忆——它藐视那些我们现在将之称作是的东西而抬头仰望那真正是着的东西。……它凭借记忆总是尽可能地靠近那些东西，即靠近神由之是神性的那些东西。］（249b8以下）συναγωγή ［结合］、对理念的识别，是一种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对以前已经看到过的东西的再看。因此，它不是基于分离对某种特定的实事上的联系的一种预备-出来（Heraus-Präparieren）和建构-出来（Heraus-Konstruieren），相反，μία ἰδέα［单一的理念］作为μία ἰδέα［单一的理念］根据其实事内容已经在此，只不过还无法立马可通达。它仅仅对于那具有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之可能性，即具有真实μνήμη［记忆］、真实地保持着他曾经看到过的东西的人是可通达的。这意味着συναγωγή［结合］仅仅对于下面这种人才是可能的，那就是他在其自身那儿形成了对于事情的源始关系。如果原初的关系、即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是不在此的，那么，对πολλαχῇ διεσπαρμένα［那些在许多方面分散开的东西］的认识、即对某一事情中那些分散的多样性和千百种的类型的认识，即使再多也产生不了理解。柏拉图这样说明这种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它是对我们的灵魂——当它同某位神一道在路上时——过去所看到的东西的一种再-看（Wieder-Sehen）。如果我们让这种阐释从神话式的东西中摆脱出来，并且再现其真正的意义，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συναγωγή［结合］这一基本业绩不是自明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它不是轻易就被给予的东西；相反，只要人就是人，那它就要求克服那位于人本身之是中的那种十分确定的抵抗。基本抵抗位于何处，以及那恰恰大多实际地让συναγωγή［结合］不可能以及由此使得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在后面还会更加仔细地看到。


  在συναγωγή［结合］中μία ἰδέα［单一的理念］不是某种被构建出来的东西，相反，它自身就是一种裁断、一种邂逅的东西；但不是在仿佛它还不位于此处、仿佛它仅仅是从各个单独的规定而来的某种产物、仿佛它仅仅是一种总和这种意义上从诸事情那儿抽取出来的东西，相反，ἰδέα［理念］已经在此。所以，对于诸理念之是来说，值得注意的标画是：παρουσία［在场］、它们的当下。基于它们的当下，为了正确地看，柏拉图——如在《斐勒柏》中——能够就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同一功能、即就συναγωγή［结合］说：δεῖν οὖν ἡμᾶς τούτων οὕτω διαϰεϰοσμημένων ἀεὶ μίαν ἰδέαν περὶ παντὸς ἑϰάστοτε ϑεμένους ζητεῖν.［我们必须总是要为这些东西中的每个都安排一个理念，并寻找它。］（16c10以下）在于λόγος［逻各斯］中要加以讨论的每一东西那儿，都必须寻找一个理念、一个给出了真正的含有实事性的观点，并且εὑρήσειν γὰρ ἐνοῦσαν［将发现它就在里面］（16d2），“能够发现它作为位于事情本身中的东西”从自身而来；但它不是出于对事物的一种确定的处理之赏赐而来的某一产物。因此，根据这一μία ἰδέα［单一的理念］——它是所有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真正基础，是对事情、对γένος［属］的原初展开——，λέγειν ϰατ' εἴδη［根据埃多斯来说］（参见249b7）、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方才是可能的。


  在阐述作为一种认识——这种认识首先真正给出了那要被谈论的事情——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这种理念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问到：如果抽掉了辩证法，那么，究竟还会有什么东西真正留在修辞学那儿，甚或真正科学性的东西那儿。λεϰτέον δὲ τί μέντοι ϰαὶ ἔστι τὸ λειπόμενον τῆς ῥητοριϰῆς.［但必须说留给修辞学的究竟还有什么。］（266d3以下）答案是：除了对关于演讲本身那外在布局的技巧性手段进行探讨外，别无什么留下。将之换成积极的说法则是：辩证法培养了一些δυνατοί［有能力的人］，它培养了那些能够以正确的方式说话的人。οὔ ποτ' ἔσται τεχνιϰὸς λόγων πέρι［无人精于逻各斯］（273e3）、无人具有精通正确地说这种ἕξις［品质］，ἐὰν μή τις τῶν τε ἀϰουσομένων τὰς φύσεις διαριϑμήσηται, ϰαὶ ϰατ' εἴδη τε διαιρεῖσϑαι τὰ ὄντα ϰαὶ μιᾷ ἰδέᾳ δυνατὸς ᾖ ϰαϑ' ἓν ἕϰαστον περιλαμβάνειν.［除非他分清了听众的本性，根据埃多斯分开了是者，并能够通过单一的理念包围个别的东西。］（273d8以下）。这儿表达得非常清楚：一个人不可能τεχνιϰὸς λόγων［精于逻各斯］，除非他首先是διαλεϰτιϰός［精于辩证法的］。只要他是这样，那他也就具有διαριϑμεῖσϑαι［分清］听众各自当时的是和态度这种可能性。由此我们在其同听众的具体关系中抵达了修辞学。


  c） 修辞学作为ψυχαγωγία［打动人心］。它的诸可能性之条件及其合法性。——总结：辩证法作为修辞学之基础


  下面这点显现了出来：τεχνιϰὸς λόγων［精于逻各斯的人］必须能够διαριϑμήσηται τὰς φύσεις τῶν ἀϰουσομένων［分清听众的本性］注294（273d8以下），“清点好听众各自当时的是（Sein）和表现（Verhalten）”。由此触及到了另外一种属于一种言说，尤其是一种公开言说之具体化的现象。只有当τεχνιϰὸς λόγων［精于逻各斯的人］事先已经取得了对ψυχή［灵魂］的一种实事上的认识，即只有当他弄清楚了这种ὄν［是者］、弄清楚了生活本身（das Leben selbst）注295，他方才能够在他向之讲话的那些人的表现之多样性中——后来亚里士多德将之把握为πάϑη［激情］——理解他们，并以正确的方式观察他们。只有当他一般地理解了辩证学家的行事方法，他才能做到这点。因为ψυχή［灵魂］仅仅是一种φύσις［自然］、在其他是者之中的某种特定的是者——同其他的相并列。Ψυχῆς οὖν φύσιν ἀξίως λόγου ϰατανοῆσαι οἴει δυνατὸν εἶναι ἄνευ τῆς τοῦ ὅλου φύσεως；［你认为即使不理解整体的本性也能够恰当地理解灵魂的本性吗？］（270c1以下）“你真的认为，一个人即使事先根本不理解整体，也能够如正确的处理方法所要求的那样理解有生命的是者之是、理解ψυχῆς φύσιν［灵魂的本性］吗？”这意味着：即使他根本不理解是者之问题或一般是者之问题，〈他也能做到那点吗〉？由此下面这点就是清楚的：任何σπουδῇ τέχνην ῥητοριϰὴν διδῷ［认真地教授修辞技艺］（271a5）的人、“意欲拟定出一种真正的修辞学的人”，πρῶτον ［…］ ψυχὴν ἰδεῖν［首先……要看清灵魂］（271a5以下）、“必须首先理解灵魂”，即理解人之是的各种各样的可能类型——诸位在这儿清楚地看见了对亚里士多德的整个问题提法的准备——，尤其是必须在下面这点上看清灵魂，πότερον ἓν ϰαὶ ὅμοιον πέφυϰεν ἢ ϰατὰ σώματος μορφὴν πολυειδές［它在本性上是一和相同的呢，还是如身体那样有多种形状］（271a6以下），“只有一种可能的灵魂的表现的是之类型呢，还是如在身体那儿那样多种多样”。τοῦτο γάρ φαμεν φύσιν εἶναι δειϰνύναι［因为我们说这是在揭示本性］（271a7以下），“我们把这种展示称作φύσιν δειϰνύναι［揭示本性］、揭示本性——即揭示某种是的东西由之有其是的那种东西”。这是其一：分析ψυχή［灵魂］。


  Δεύτερον δέ γε, ὅτῳ τί ποιεῖν ἢ παϑεῖν ὑπὸ τοῦ πέφυϰεν.［第二，要揭示它在本性上同何者相关，它导致了什么或它遭受了什么。］（271a10以下）第二，必须揭示ὅτῳ［之于何者］，即ψυχή［灵魂］在其表现上同何者相关，还要揭示τί［什么］，即揭示它在此做成了什么或它自身从别的东西那儿遭受到了什么，即它自身如何能够通过言谈而被触动，——因此，必须揭示带动和引领他人灵魂的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方法。


  第三，最后必须检查〈τὰς〉 αἰτίας［原因］（271b2）、所有的“原因”——这儿说的其实就是各种手段——，它对于每次都能形成一场正确的演讲来说是必须的，以至于τεχνιϰὸς λόγων［精于逻各斯的人］必须显示οἵα οὖσα ὑφ' οἵων λόγων δι' ἣν αἰτίαν ἐξ ἀνάγϰης ἡ μὲν πείϑεται, ἡ δὲ ἀπειϑεῖ［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类型的灵魂必然被何种逻各斯所说服和不说服］（271b3以下），“通过何种言谈，借助何种确定的手段，能够说服和不说服何种灵魂的情状”。如果修辞学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那么，事实上就可以说：它能够是一种灵魂之引导，是ψυχαγωγία［打动人心］（271c10），一种通过与之谈话和对之讲话而来的对他人生活的引导。由此在明确地与其可能理念的关联中，取得了修辞学的积极基础。


  柏拉图在277b给出了关于这样一种修辞学之理念的简要总结。他让我们理解到——并且这是本质性的东西——，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说出-自己、有声表达、传达、公开，——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奠基在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上。因此，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需要一个确定的引领——该引领通过事情的一种展开方法而给予它，而柏拉图将这种展开方法称作辩证法。因此，如果要在柏拉图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这一术语，那么，就得让该术语彻底摆脱在历史进程中以及在今天赋予给它的种种规定。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是展开是者本身的原初方法，从而λέγειν［说］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拥有了它自己的基础。


  d）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于修辞学的关系


  我们已经再现了于柏拉图那儿的一种修辞学之可能性的积极根据。该根据位于柏拉图的辩证法之理念中。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并不如在《高尔吉亚》中一样，对修辞学持否定的立场。在此必须牢记，柏拉图并不如后来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有意建立一种修辞学。他不仅实际上没有干这件事，而且他还认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辩证法在柏拉图那儿于科学的观点之范围内占据了一个不同的位置——同后来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所获得的位置相比。柏拉图在其辩证法那儿看到了唯一的基础科学，以至于在他看来，所有其他的任务、甚至修辞学的各种任务都已经了结在了那儿。之所以不像后来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承担起发展出一种修辞学这一任务，原因在于对辩证法的夸大，更为确切地讲，在于柏拉图那独特的立场，那就是：尽管他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了λόγος［逻各斯］的次要含义，但他并未进而在它的这种次要位置上使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成为课题，并积极地深入到它那真正的结构中。然而，柏拉图在《斐德罗》第二部分所给出的，对于亚里士多德后来所具体从事的工作来说是基础。事实上有着一种不可否认的谜团，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它无疑就是这样一种τέχνη［技艺］之理念的实现，并未提及柏拉图的这一重要的准备工作，他仅仅在第一部分表达了对柏拉图的批评，即尖锐地攻击了《高尔吉亚》——事实上柏拉图在那儿对修辞学还具有一种非常原始的看法。该谜团始终存在着。在这儿澄清它，也的确毫无希望。另一方面，在评判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沉默时必须谨慎。因为其《修辞学》的第一部分恰恰留下了下面这一印象，那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并非一部实际拟好了的论文，而是两份清楚地交叠在一起的准备稿，从而在这一上下文中、在私下的拟定和笔记中，根本无需引用柏拉图。实情在于：亚里士多德实现了修辞学之理念，——柏拉图借助于他的辩证法积极地拟定出来的那种理念。亚里士多德通过成功深入到λόγος［逻各斯］之真正的结构中，给出了着手对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进行一种真正的研究之可能性。由此同时也给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自身是非-理论的（nicht-theoretisch）λόγος［逻各斯］、即不效劳于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言说，在日常此是的某些关联之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从而对日常交谈之合法性的洞察能够为创立一种修辞学提供了动因。因为这种日常言说——它是亚里士多德的真正发现——并不关乎ἀλήϑεια［真］，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因为它属于日常此是的意义，即它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于个人印象中。由此出发，甚至那不是明确地进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言说也取得其独立的合法性。由此修辞学被置于一种比在柏拉图那儿更加积极的合法性上——诚然柏拉图给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探究之准则注296。在柏拉图对修辞学之理念的先行标画中，尤其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把λέγειν［说］固定在ὁρᾶν［看］那儿，而是进而认为听众之ψυχή［灵魂］也属于这样一种辩证法或修辞学之领域。


  柏拉图在《斐德罗》第二部分首先把修辞学显明为积极的可能性之后，接下来他就λόγος［逻各斯］，尤其是就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漂浮无据的东西和作为被传达出来的东西来起作用，表达了他的怀疑。


  §54. 柏拉图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怀疑注297（《斐德罗》，第二部分，274b-279c）


  a） 漂浮无据的λόγος［逻各斯］在是态学上的可能性


  已经清楚了，λόγος［逻各斯］依赖于ὁρᾶν［看］，因此，它具有一种派生的性格；另一方面，只要它被孤立地加以实施，只要它是人们于其中单单谈论事物、即闲扯的方式，那么，它恰恰在人之是中就是那堵住了他能够看事情那种可能性的东西注298；只要它是漂浮无据的，那它恰恰在它自己那儿具有下面这种才能，那就是在重复他人的言谈中——它本身与事情毫无关系——散布臆想的知识。下面这点不是一种偶然：柏拉图恰恰在这种对话中——在那儿他展露了正确传达和公开-自己（Sich-Mitteilen und Veröffentlichen）的各种积极条件——，也同时非常敏锐地确定了在实际此是中的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角色，即确定了λέγειν［说］——只要它在此是中始终不过问它自己本身注299——为了一种是上的可能性、为了生活本身而描述出来的东西，确定了λόγος［逻各斯］只要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作为我们规定人的东西——中所意指的东西。因此，对在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中正确言说之基础的洞察，同时给予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于其反面力量中理解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一视域，也即是说，将之理解为在此是中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基于它，人恰恰被阻止对是者的通达。


  b） 对书写的批判。关于图提（Theuth）的传说。书写作为μνήμη［记忆］的衰退。λήϑη［遗忘］。σοφίας δόξα［智慧之影］。书写作为单纯的推动（ὑπόμνησις［提醒］）。书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沉默和虚弱。真实的和书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书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εἴδωλον［图像］


  柏拉图或苏格拉底，通过一个所谓的ἀϰοή［传闻］（参见274c1）、即他听说过的东西、一个传说澄清了在此是那儿的那种漂浮无据的λόγος［逻各斯］在是上的功能。他说：在埃及有一位叫图提注300的神，这位神除了别的东西之外还发明了数字、弈棋游戏和骰子游戏、几何、天文，甚至书写；这位叫图提的神前往国王塔莫斯（Thamos）那儿，把所有这些宝贝带给他，建议他同埃及人分享这些宝贝。塔莫斯让图提报告一下每项发明的优点，然后他再对它们做出评判。在讲到书写时，图提说道：Τοῦτο δέ, ᾦ βασιλεῦ, τὸ μάϑημα σοφωτέρους Αἰγυπτίους ϰαὶ μνημονιϰωτέρους παρέξει· μνήμης τε γὰρ ϰαὶ σοφίας φάρμαϰον ηὑρέϑη.［大王，这门学问能够让埃及人更加智慧和更加有记忆力，因为已经发现了记忆和智慧之药物。］“这种认识、这种μάϑημα［学问］，即书写、能够记录（das Niederschreibenkönnen）和传达在最宽泛意义上被说出来的东西，将使得埃及人σοφωτέρους［更加智慧］、更加智慧，由此他们也更容易进行记住。”（参见274e4以下）已经为μνήμη［记忆］找到了一种方法。请诸位注意，我们前面关于μνήμη［记忆］所说的：保持（das Behalten）注301那曾经被灵魂所看到的、从一开始就为它——如果它具有正确的门径的话——所备好的东西。因此，对于这种μνήμη［记忆］，一种φάρμαϰον［药物］已经被找到了。但塔莫斯却说：ἄλλος μὲν τεϰεῖν δυνατὸς τὰ τέχνης, ἄλλος δὲ ϰρῖναι τίν' ἔχει μοῖραν βλάβης τε ϰαὶ ὠφελίας τοῖς μέλλουσι χρῆσϑαι［一种人能够产生技艺，但另一种人则能够辨别对于那些想使用它们的人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274e7以下）“能够τὰ τέχνης τεϰεῖν［产生技艺］、发明、第一次发展出那属于某一确定认识、某一确定精通的东西是一回事，而ϰρῖναι［辨别］、判断对于那些要使用它的人来说发明出来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另一回事。”国王对图提说：δι' εὔνοιαν τοὐναντίον εἶπες ἢ δύναται［通过好意你说出了与其真实功用相反的东西］（275a1），你用你的赞美说出了“γράμματα［文字］真正能够导致的东西的反面”。现在，同συναγωγή［结合］、即同对事情的真正看紧密联系的那个决定性的句子出现了，它奠基在真正的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之上：τοῦτο γὰρ τῶν μαϑόντων λήϑην μὲν ἐν ψυχαῖς παρέξει μνήμης ἀμελετησίᾳ.［由于对记忆的忽略注302，这会在灵魂中造成对所学东西的遗忘。］（275a2以下）这种认识、这种μάϑημα［学问］、即对那被说的东西在书写中进行公开，ἐν ψυχαῖς παρέξει［将在灵魂中造成］、“将在人身上造成λήϑην［遗忘］、遗忘（das Vergessen）”，真正说来：λανϑάνω［遮蔽］、隐藏、遮蔽“他们自身”、τῶν μαϑόντων［所学的］——“只要他们已经学习过某种东西的话”。因此：正相反，你在这儿所提供的，在人那儿——如他对世界和对他自己本身的看法——恰恰具有遮蔽他与之相关的东西的能力，因为书写之认识导致了一种ἀμελετησία μνήμης［对记忆的忽略］、“对保持的一种不用心”，即不用心保持事情。作为传达出来的、作为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能够造成一种不用心，即不用心根据其含有实事性来真正保持那被谈论的事情。并且进一步的原因在于：ἅτε διὰ πίστιν γραφῆς ἔξωϑεν ὑπ' ἀλλοτρίων τύπων, οὐϰ ἔνδοϑεν αὐτοὺς ὑφ' αὑτῶν ἀναμιμνῃσϰομένους.［因为他们相信书写这种外在的、异己的符号，而不在里面自身进行记忆。］（275a3以下）他们διὰ πίστιν γραφῆς［通过相信书写］、“在对写出来的东西的信赖中”来保持所学到的东西，ἔξωϑεν［从外面］、“从外面”，即根据写下来的文字，“借助于异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在它们自己的性格上同它们所意指的事情本身了无干系。“椅子”这一语词的字形同事情具有最小的亲缘性，它是完全异于事情本身所是的那种东西的东西。但通过对书写的信赖，在他们身上导致了对保持的一种不在意：他们从外面去保持他们的认识，而不是他们自身从他们自己本身出发、从内在出发、即从作为可能性而位于他们身上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ὁρᾶν［看］出发来进行回忆。πίστιν γραφῆς［相信书写］、信赖说出来的东西，在公开传播开来的东西这一最宽泛的意义上，同时认为自己免除了对那被说的事情的观看。οὔϰουν μνήμης ἀλλὰ ὑπομνήσεως φάρμαϰον ηὗρες.［你没有发现记忆之药，而是发现了提醒之药。］（275a5）“因此，你并未发现真正重新-取得（Wieder-Holen）和重新-拥有（Wieder-Haben）事情的药剂，而是仅仅发现了让自己-注意（Sich-Merken）它的药剂。”因此，μνήμη［记忆］和ὑπόμνησις［提醒］在这儿有着本质的不同；μνήμη［记忆］是返回（das Zurückgehen），是对事情本身的重新取得和占有；ὑπόμνησις［提醒］是附着于说出来的语词上的单纯让自己-注意（das bloße Sich-Merken）。σοφίας δὲ τοῖς μαϑηταῖς δόξαν, οὐϰ ἀλήϑειαν πορίζεις［你提供给学生们的乃智慧之影，而不是智慧之真。］（275a6以下）“因此，你为你学生所谋得的，不是σοφίας ἀλήϑεια［智慧之真］，不是真的、正确的研究，而仅仅是δόξα［看法］、即仅仅是表面现象（der Schein）。”πολυήϰοοι γάρ σοι γενόμενοι ἄνευ διδαχῆς πολυγνώμονες εἶναι δόξουσιν, ἀγνώμονες ὡς ἐπὶ τὸ πλῆϑος ὄντες, ϰαὶ χαλεποὶ συνεῖναι, δοξόσοφοι γεγονότες ἀντὶ σοφῶν.［由于你，他们无需教诲就听到许多东西，并以为自己知道许多东西，但其实他们对大多东西都是无知的；并且他们难以相处，因为他们并不是智慧的人，而是看起来像智慧的人。］（275a7-275b2）因为他们求助于γραφή［书写］，即求助于公开出来的东西、传播开来的东西、是流行式样的东西，“他们在没有教育的情形下就听到很多，并觉得自己好像熟悉许多东西，但其实对事情完全不熟悉；同这种人一起是（Zusammensein）、συνεῖναι［一起是］是困难的”，因为他们不具有谈论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并且他们成为了δοξόσοφοι ἀντὶ σοφῶν［同智慧的人相反的、看起来智慧的人］ 、“这样一种人，即他们仅仅看起来像那些真正竭力获取正确认识的人”。因此，诸位在这儿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人的此是之范围内，尤其是恰恰在同对那未被遮蔽的在此是着的东西进行展开之可能性的关联中，γράμματα［文字］和γραφή［书写］的作用。诸位看到了漂浮无据的λόγος［逻各斯］同辩证法之真正实事上的任务的关系。


  于是，柏拉图更加清楚地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独特作用说明理由，它导致了ἀμελετησία μνήμης［对记忆的忽略］：作为公开出来的、作为传达出来、书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同σαφές［清楚］和βέβαιον［可靠］（275c6）无关，它既不是清楚的，也不是可靠的。如果人们真要把某种东西归给那公开出来的、传达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归给那书写出来的东西，那么，只不过就是τὸν εἰδότα ὑπομνῆσαι περὶ ᾧν ἂν ᾖ τὰ γεγραμμένα［提醒那已经知道书写出来的东西是关于什么的人］（275d1以下），无非就是“ὑπομνῆσαι［提醒］ τὸν εἰδότα［已经知道的人］、即已经看见了事情的人再次看见事情，即再次看见在γεγραμμένα［书写出来的东西］中所涉及的东西。”书写出来的东西、公开出来的东西和说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推动，从此出发重新回到事情本身。因此，个体在接受和理解某一书写出来或说出来的东西时，必须事先已经看到过被谈论的东西。他必须从他自己本身那儿出发看事情。被说出来和写出来的东西——这是本质性的——不能从其自身那儿提供任何东西。因此，柏拉图说：Δεινὸν γάρ που τοῦτ' ἔχει γραφή, ϰαὶ ὡς ἀληϑῶς ὅμοιον ζωγραφίᾳ［书写还具有可怕之处，极其类似于绘画］（参见275d4以下），“写出来的东西同绘画一样可怕”。ϰαὶ γὰρ τὰ ἐϰείνης ἔϰγονα ἕστηϰε μὲν ὡς ζῶντα［画中的人物就像活物一样站在那儿］（275d5），也即是说，绘画或在画中所描绘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活的一样。ἐὰν δ' ἀνέρῃ τι, σεμνῶς πάνυ σιγᾷ［但如果你问它某件事，它就非常严肃地一言不发］（275d6），“但如果你询问它，那它就非常严肃地保持沉默”。因此，写出来和说出来的东西是沉默的，一无所献。柏拉图提出下面这一问题：δόξαις μὲν ἂν ὥς τι φρονοῦντας αὐτοὺς λέγειν［你认为它们像有所理解地在说］（275d7以下），“你真的认为书写出来的东西ὥς τι φρονοῦν［像有所理解］、仿佛理解了某种东西那样在说吗？”不；相反，对于任何想根据在此被说的东西来了解某种东西的人，“它总是仅仅显示出同一种东西，并且仅此而已”，ἕν τι σημαίνει μόνον ταὐτὸν ἀει［它总是仅仅显示出同一种东西］（275d9）。这种ἕν τι μόνον［仅仅为一的东西］无非就是字句本身。被说出来的东西、一旦被固定下来的东西，事实上总是同一的。如果无前提地将之拿给实事之理解，那它总是说同一种东西，即其实什么也没说，它保持沉默。因此柏拉图能够说：ὅταν δὲ ἅπαξ γραφῇ, ϰυλινδεῖται μὲν πανταχοῦ πᾶς λόγος ὁμοίως παρὰ τοῖς ἐπαΐουσιν, ὡς δ' αὕτως παρ' οἷς οὐδὲν προσήϰει, ϰαὶ οὐϰ ἐπίσταται λέγειν οἷς δεῖ γε ϰαὶ μή.［当任何逻各斯一旦被书写出来，它就到处流传，在那些能理解的人和那些与之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同样流传；不知道应该对哪些人说和不对哪些人说。］（275d9-275e3）“如果λόγος［逻各斯］一旦被写出来，那它就到处流传，以相同的方式既在那些已经具有对实事的理解的人那儿，也在那些缺乏对实事的理解的人那儿；并且应对谁说、不对谁说，它对之感到不知所措。”这样一种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或传达出来的文字、研究之结果，于是可能被糟蹋和遭到不公正的指责；它们不能保卫它们自己。人们能够在它们身上搀水，从它们那儿引出所有的可能性；逻各斯不能保卫自己。τοῦ πατρὸς ἀεὶ δεῖται βοηϑοῦ［总是需要父亲的救助］（275e4）、“它总是需要父亲的救助”，即需要那根据对事情的认识而说出它、它的是要归功于他的那个人的救助。αὐτὸς γὰρ οὕτ' ἀμύνασϑαι οὕτε βοηϑῆσαι δυνατὸς αὑτῷ［因为它自己既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救助自己］（275e5）、“它自己不能保卫自己和救助自己”。因此，被说出来和被谈出来的东西作为到处流传的东西，其独特的是之性质表明：它自身无非只是一种推动，并且是在那已经看见了的人身上的推动，否则纯属多余。


  因此，真实的λόγος［逻各斯］和真实的传达，显然是别的某种东西；仅仅ὅς μετ' ἐπιστήμης γράφεται ἐν τῇ τοῦ μανϑάνοντος ψυχῇ［依赖知识而写在学习者灵魂上的］（276a5以下）那种λόγος［逻各斯］才是真实的，“它根据对事情的认识而写出来”、基于同事情的关系、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写进公共领域中而是“写进学习者的灵魂中”，从而人们不依赖被说出来和被表达出来的东西，相反——这意味恰恰进入到灵魂里——学习者自身从自己那儿进行νοεῖ［看］、“看”。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δυνατὸς ἀμῦναι ἑαυτῷ［能够保卫自己的］（参见276a6）、“保卫自身”，ἐπιστήμων λέγειν τε ϰαὶ σιγᾶν πρὸς ὓς δεῖ［知道对哪些人应该说，对哪些人应该沉默］（276a6以下），并且“它理解或清楚对谁应当和可以说，反之对谁它则保持沉默”。它对那从自己那儿不具有听之可能性、未准备好进行听、没有接受过真实παιδεία［教育］的ψυχή［灵魂］保持沉默。由此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这种μετ' ἐπιστήμης［依赖知识］的书写，先行设定了ψυχή［灵魂］——在它里面进行书写——已经摆脱了各种偏见并且把朝向事情的视域展露给了它自己本身。只有那样，书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才是一种有生命的λόγος［逻各斯］。


  斐德罗于是引出了结论。Τὸν τοῦ εἰδότος λόγον λέγεις ζῶντα ϰαὶ ἔμψυχον, οὗ ὁ γεγραμμένος εἴδωλον ἄν τι λέγοιτο διϰαίως.［你说的是知道者那活泼泼的和有灵魂的逻各斯，而文字可以被正当地称作其图像。］（276a8以下）有双重λόγος［逻各斯］，一种是有生命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根据实事关系、根据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而活着的λόγος［逻各斯］，另一种是书写出来的、在最宽泛意义上传达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它是那种有生命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单纯εἴδωλον［图像］。人们大多习惯于把εἴδωλον［图像］翻译为小图像（Bildchen）、仿像（Nachbild）等等。但必须考虑到εἶδος［埃多斯］意味着某种东西的外观，即在其所是上给出某种东西的那种是之规定。反之，εἴδωλον［图像］意味着：仅仅看起来如此；它并非什么都不是，但也只不过是仅仅看起来如此的那样一种东西。书写出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事实上是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但它仅仅看起来如那有生命的λόγος［逻各斯］那样。


  对λόγος［逻各斯］之功用的这一立场，再次出现在柏拉图的“书信七”中。


  c） 柏拉图在“书信七”中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立场


  在这儿柏拉图防止对其哲学工作的滥用——如其那些缺乏理解力的门徒们所干的那样。对这种滥用的愤怒使得他非常尖锐地、几乎仅仅是否定性地评价了λόγος［逻各斯］的作用。在这“书信七”中，他有机会以一篇较长的关于认识（die Erkenntnis）的文章来处理下面这一问题，那就是：他遭遇到这种误解是如何可能的。他在此没有给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仅仅总结了他的整个工作所确定的：所有的认识，如果从其整个结构上看，乃是由ὄνομα［名称］、λόγος［逻各斯］、εἴδωλον［图像］、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ἀληϑές［真相］（342a7以下）这些现象所构建起来。但不可以这样来把握这五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仿佛涉及的是一种认识论之体系似的；相反，涉及的是下面这同一种认识现象，即根据其结构的不同方向来认识、展开是者。ὄνομα［名称］：语词、字句。λόγος［逻各斯］：被说的东西作为被说的东西。εἴδωλον［图像］：仅仅-看起来-如此（das Nur-so-Aussehen）、个人印象（der Augenschein）——我由之出发谈论某种东西。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从εἴδωλον［图像］向事情的推进。真正的东西是ἀληϑές［真相］——ὄνομα［名称］、λόγος［逻各斯］、εἴδωλον［图像］、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根据其意义已经向之定位的东西；它们在其自己本身那儿都具有朝向ἀληϑές［真相］的方向；它们根本无法得到理解，除非根据下面这点，那就是：它们被功能上的性质规定为对是者的开启。柏拉图在这儿回顾了真正认识的这些结构。他用下面这一句子结束了考察：διὸ δὴ πᾶς ἀνὴρ σπουδαῖος τῶν ὄντων σπουδαίων πέρι πολλοῦ δεῖ μὴ γράψας ποτὲ ἐν ἀνϑρώποις εἰς φϑόνον ϰαὶ ἀπορίαν ϰαταβαλεῖ.［任何严肃地对待严肃的是者的人，尤其应当不写作，以免在人们身上引起嫉妒和困惑。］（344c1以下）“因此，每个严肃的人肯定决不写有关严肃事物的东西，以免把其事情交给人的嫉妒和不解。”并且他接着说：ἑνὶ δὴ ἐϰ τούτων δεῖ γιγνώσϰειν λόγῳ, ὅταν ἴδῃ τίς του συγγράμματα γεγραμμένα εἴτε ἐν νόμοις νομοϑέτου εἴτε ἐν ἄλλοις τισὶν ἅττ' οὖν, ὡς οὐϰ ἦν τούτῳ ταῦτα σπουδαιότατα, εἴπερ ἔστ' αὐτὸς σπουδαῖος, ϰεῖται δέ που ἐν χώρᾳ τῇ ϰαλλίστῃ τῶν τούτου.［一句话，必须知道：如果谁看到了有人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无论是在立法者所写的法律那儿，还是在其他人所写的作品那儿——，那么，只要他本人是一位严肃的人，那它们对他来说就一定不是最严肃的东西，最严肃的那些东西位于他身上最高贵的地方。］（344c3以下）“一句话，由此可以认识到，如果有人看见συγγράμματα γεγραμμένα τίνος［某人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某人公开发表的东西——无论碰上的是法律还是别的什么”，——“别的什么”在这儿自然意指哲学的、科学的作品——，εἴπερ ἔστ' αὐτὸς σπουδαῖος［如果他是一位严肃的人］、“如果他本人是一位严肃的人”，“那由此可以认识到在这儿已经公开出来了的有关东西，不是其严肃的东西”，“相反，真正对他重要的、其最真正的东西，位于最美丽的地方，即位于灵魂本身那儿”。εἰ δὲ ὄντως αὐτῷ ταῦτ' ἐσπουδασμένα ἐν γράμμασιν ἐτέϑη［但如果他最为重视的东西真的这样给放到了文字中］（344c8以下），“但如果事实上还是有人在书写出来的东西中给出了对他来说是决定性的东西、ἐσπουδασμένα［最为重视的东西］”，即如果他事实上还是公开了它，“ἐξ ἄρα δή τοι ἔπειτα［那么，让我告诉你］”，ϑεοὶ μὲν οὔ, βροτοὶ δὲ［不是诸神，而是那些作为要死者的人］，“φρένας ὤλεσαν αὐτοί［毁掉了其心智］”（344d1以下），“那么，事实上不是诸神，而是人从他那儿拿走了理解力”。这是柏拉图对重复其工作的所有后继者的一种轻蔑拒绝（eine überlegene Absage）注303。人们后来将这封信视为不真实的，这或许是历史的某种讽刺。注304


  d） ψυχή［灵魂］的正确情状作为真实的λόγος［逻各斯］（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前提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那么，λόγος［逻各斯］就其真实的功能而言奠基在辩证法之上。但同时我们看到：λέγειν［说］，如果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说——只要它是让他人看，那它就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必然以他人的ψυχή［灵魂］处在看的准备中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只要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无这种准备，并且只要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正如柏拉图在《斐德罗》中所明确讲到的——是一种πραγματεία［艰苦的事情］（参见273e5）、一项真正的劳作，而不是一个人偶尔轻松为之的东西，那么，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任务和一种特别的言说方法，那就是：看之准备，首先要在每一个进行研究的人自身那儿以及在他要向之传达的他人那儿形成出来。因此，一切都取决于ψυχή［灵魂］、内在行为（das innere Verhalten）、向着世界和他自己本身的人的生存之是（das Sein der Existenz des Menschen zur Welt und zu sich Selbst）注305，处在正确的情状中，即处在正确的συμμετρία［相称］中、处在同那些要在其无蔽地是（Unverborgensein）中得到把握的事物本身的相称中。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的末尾再次总结了这点，现在尤其不是在一种理论的阐明中,而是在对诸神的一种祈求中。Ὦ φίλε Πάν τε ϰαὶ ἄλλοι ὅσοι τῇδε ϑεοί, δοίητέ μοι ϰαλῷ γενέσϑαι τἄνδοϑεν· ἔξωϑεν δὲ ὅσα ἔχω, τοῖς ἐντὸς εἶναί μοι φίλια. πλούσιον δὲ νομίζοιμι τὸν σοφόν· τὸ δὲ χρυσοῦ πλῆϑος εἴη μοι ὅσον μήτε φέρειν μήτε ἄγειν δύναιτο ἄλλος ἢ ὁ σώφρων.［啊，亲爱的潘神以及本地的其他诸神，请让我能够在内里变得美，让我外在所拥有的同我内在所拥有的友好相处。让我相信智慧的人是富足的；至于金钱的数量，请给予我一个有节制的人所能承受和携带的那么多。］（279b8-279c3）“啊，亲爱的潘神和所有在这儿的其他诸神”——苏格拉底同斐德罗的确在城外——“请让我变得美”——ϰαλός［美丽］无非就是αἰσχρός［丑陋］、难看的对立面，并意味着与ἀμετρία［不相称］相对立的συμμετρία［相称］、与不相称相对立的正确的相称——“请让我变得美，让我在我自身之内的东西、从内里出来的东西方面进入到正确的情状中；让我外在拥有的东西成为内里东西的朋友；并让我相信智慧的人、即那致力于展开事情、展开是者的人是富足的人；请给予我金钱的数量、即我所拥有的财富数量，满足需要就好，我需要它们，仅仅如一位明智的人会从其自身所需要的那样多。”也即是说，他在这儿尤其祈求朝向事情本身的这种正确的情状，但同时也祈求正确的限度。因此，没有可能再次变为真正无知和缺乏教育的那种过度。这种ϰαλὸν γενέσϑαι［变美］、这种从内里变-美（dieses Schön-Werden von innen her），无非就是柏拉图在《智者》中有机会在定义6·中于概念上所确定的东西。


  §55. 过渡：《斐德罗》和《智者》中的辩证法


  a） 对《斐德罗》中辩证法的刻画之收获和限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于辩证法和修辞学


  对于理解希腊逻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逻辑上的问题提法来说——正如它们在随后的哲学直至今天那儿已经成为了传统那样，柏拉图辩证法之意义是真正的根。无论是我们从对《智者》这篇对话的诸勾画那儿所取得的，还是从对《斐德罗》的考察那儿所取得的，顶多只是对辩证法的一种外在刻画，并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论述。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将引领我们去追问：那改造辩证法之理念——正如我们迄今认识它的那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进一步形成柏拉图辩证法的动因位于何处。为了理解这一步——柏拉图在《智者》中迈出了它，并且它随后也规定着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步骤上的合法性——，我们当下必须恒常地牢记迄今所阐述过的辩证法之理念。柏拉图甚至在《智者》中称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为δια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穿过逻各斯］（参见253b10）或ἡ τῶν λόγων μέϑοδος［逻各斯之方法］（参见227a8）、“凭借λόγοι［诸逻各斯］所选取的道路方向”。首先必须放弃——基于前面的东西这当是清楚的——所有对辩证法的外在、技艺性地解说。在它那儿本质性的东西是ὁρᾶν［看］。συναγωγή［结合］是看的一种方式，即ἕν［一］的一种方式；甚至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作为揭开也是基于恒常地着眼于ἕν［一］而实施出来的；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εἴδη［诸埃多斯］，是同自身仅仅在看中能实现出来的那种外观相对立的对外观的一种凸显。在这种恒常地着眼于ἕν［一］或着眼于γένος［属］中，这种外观恒常地是在此的，并且是这样的：在所有进一步的凸显中或在彼此互相的凸显中，它始终是在场的。因此，在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是一种着眼于外观的谈论。于是，在不再可凸显的地方，在基于那位于主题中的事情而不再能够从某一先行给出的εἶδος［埃多斯］去观望另外的εἶδος［埃多斯］、并将那先行给出的εἶδος［埃多斯］同另外的εἶδος［埃多斯］相区分的地方，因而在某一εἶδος［埃多斯］的实事内容迫使我们只停留在它自身那儿的地方，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在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之意义上复又返回到对纯然的看、ὁρᾶν［看］的源始姿态中——正如它恒常地就ἕν［一］所实现出来的那样。这种仅仅-观望是对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的纯然拥有，并且是这样的：在从对ἕν［一］的ὁρᾶν［看］出发前往对εἶδος［种］的看中，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整个联系是在自身那儿统一的一种看，是对那要加以处理的、正在遭遇到的是者之起源史的一种看。在此要注意，在辩证法的东西的这种理念以及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这种理念那儿，尚未区分出这种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主题，是一种完全任意的意义上的某一是者（ein Seiendes）——如钓鱼者、智者——还是是（das Sein）。作为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主题的那种东西的是之性质在这儿还根本未加讨论。但恰恰在这儿，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规定尖锐化起来。换句话说：在较为宽泛的逻辑学之意义上，辩证法之理念的转变，在是之概念的转变中和一般是之把握的理念的转变中，得到了推动。


  在上节课注306我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这种辩证法被带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理论的立场上。亚里士多德强调：辩证法是修辞学的ἀντίστροφος［反面］注306a或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反面；它们彼此对立。这意味着：它们两个被给予了同等的地位。反之，我们在柏拉图那儿则看见：在他那儿，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和辩证法原则上排在修辞学的前面，它们是首先使得后者得以可能的东西，而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修辞学是其ἀντίστροφος［反面］；它就其知识之品性来说同辩证法本身处在同一水准上。诚然，亚里士多德也说修辞学在一定意义上是辩证法的παραφυές［分支］注307。但这不可能是如在柏拉图那儿那样的意义，即修辞学扎根在辩证法旁边。相反，它意味着，依照亚里士多德加以改变了的辩证法之概念，修辞学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属于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理论之同一领域。因此，在这儿辩证法被限制在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和各种可能的λόγος［逻各斯］-结构上。在此要注意，亚里士多德肯定没有放弃柏拉图将之标作辩证法的那种东西，相反，他恰恰在其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之理念中第一次真正彻底地拥有了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我在这儿不可能探究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辩证法之具体理念；诸位认识到这种联系就足够了。


  b） 在《智者》中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之动因：辩证法之“对象”的区分（是者——是和是之结构）


  为了接下来的考察，必须记住下面这一问题：从在《智者》中所探讨的、改造着辩证法的那种东西之实事内容那儿得出了什么？更为确切地讲：对是和不是之意义的讨论所引向的ϰ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如何能够是关于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一种新规定之实事上的基础？诸位在ϰ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这一术语那儿已经看到，在这儿所谈论的是γένη［诸属］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迄今为止都总是仅仅看到了一个γένος［属］，并且对εἴδη［诸种］的拆分都向之定位。这表明：现在追问和规定的整个范围，在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意义上是不同的了，在这儿不再涉及具体的是者，而是涉及γένη［诸属］、涉及作为是之结构的诸是之结构之间的各种联系。


  在我们能够看清这些实事上的联系本身之前——这些联系迫使辩证法有一个转变，我们必须设法为我们自己取得通达这些实事上的联系的门径，也即是说，根据具体地再现智者是什么，学习理解：通过智者这一现象本身，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不是者之是。因为根据我们现在逐渐拾取出来的结构，不是者之是以多重方式出现在智者那儿，这种努力被用于在一定程度上从各个方面在其实际性上审视智者。因为，如果下面这点是清楚和明显的，即智者事实上是（ist）并且根据其自身构成一种本己的、可能的此是（ein eigenes mögliches Dasein），那么，不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Nichtseienden）、欺骗和错误之存在（die Existenz des Truges und des Irrtums）也随之同时被给出了。只要在显露错误和欺骗的存在之际，同时涉及了显露某种否定性的东西，那么，下面这点就是必然的：柏拉图在对智者的考察中于一定程度上越过了这种否定性的现象，以便抵达肯定性的东西——他由之看出否定性。这是定义6中的描述之真正意义，而该定义也独特地以下面这点为结束：两位谈话者一致同意，他们现在已经根本地发现了哲学家。


  第四章  智者的诸定义。定义6和定义7（226a-236c）


  §56. 智者之定义6。盘问者注308（226a-231c）


  a） 定义6之排列问题。诸定义在实事上的结构。定义6作为定义5和定义7（ἀντίλογος［反驳］）的结合


  智者的第6·个定义作为从前面诸定义之框架中脱落出来的一种考察，总是引起了解释者们的注意。该定义如何能够纳入二分法之框架中，尤其让人感到迷惘。如果我们对进行预备的诸定义之间的联系持这样一种想法，即柏拉图似乎在致力于建立概念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那么，我们事实上的确不知该将这第6个定义置于何处。因为我们已经在对定义5的考察那儿看到：在对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之返回中，该定义从那规定着垂钓者的框架中指出了最后剩下的结构要素，以至于这一先行给出的框架——如果我们只盯住框架不放的话——已经给耗尽了。但已经一再强调的是：重要的不是给出关于外在种类的一种划分，而是通过各个定义越来越靠近智者现象；并且各个定义之间的内在连接，奠基在事情本身之上，即始终奠基在确定的、含有实事的、于智者那儿如其最终显现出来的那样变得可把握的那些性质上。如果这样定位这些定义，那么，立马就会显现出定义6最为同这种考察方法相冲突。只要定义6无法进入该图型中，那么，它恰恰就证明了图型在原则上根本不重要。


  与其他那些定义相比，定义6已经具有一种更加积极的描述性质，因为它直接准备了积极考察由之开始的定义7。下面这点对于理解定义6是重要的：我们要弄清楚，在前面所描述出来的智者之诸现象的范围内，这一新的描述于何处真正开始。要理解：定义6决不是对一种所谓新“视点”的任意引导，相反，它恰恰接纳了已经描述过的智者之诸决定性的现象，并将它们催逼入那使得一种真正的探究得以可能的方向中。也即是说，它接纳了在定义5·——该定义同时包含着前面的诸定义——中所论及过的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这一现象。外在地看，基于定义6之内容这首先是不可见的，但在更加仔细的阐释那儿它将变得清楚。由此显现出：只要定义6考虑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并深入地阐明之，那它恰恰连接着定义5和定义7——只要在定义7中ἀντίλογος［反驳］再次被明确地取作了主题。


  因此诸位一定要注意：我在这儿非常重视对结构的强调，目的不是要对对话的文学形式进行某种规定，以便根据文体批判上的各种要素而取得编年上的顺序；相反，仅仅是为了理解实事内容，只要我们有权假设，柏拉图如事情本身所看起来的那样铺设了他的逻各斯，即根据智者多种多样的形象，他由之开始并将这种多样性推向某种ἕν［一］，而多样性向着它被一起看——以συναγωγή［结合］的方式——，以便由此出发而真正得到规定。由此也就取消了下面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根据各种明确的、固定的哲学原理和科目把该对话划分为一些劣质的片断，它们似乎仅仅为了训练之目的而被写出来，而核心部分则似乎是为了更加高级的东西而写的。


  在从定义5向定义6的过渡段落那儿，重要的东西恰恰充分显明在了文本本身中。Ὁρᾷς οὖν ὡς ἀληϑῆ λέγεται τὸ ποιϰίλον εἶναι τοῦτο τὸ ϑηρίον ϰαὶ τὸ λεγόμενον οὐ τῇ ἑτέρᾳ ληπτόν.［那么，你岂不看到，说该动物是复杂的并且只手难擒，这都是真实的？］（226a6以下）在这儿要再次回想起这种ϑηρίον［野兽］、即智者，被正确地称作一种ποιϰίλον［复杂的东西］、即被称作一种“变化多端的东西和形形色色的东西”，并且由此一来作为某种οὐ τῆ ἑτέρᾳ ληπτόν［只手难擒的］东西，即便在最接近的捕获中“无法用一只手”就能够立马擒获。ἀμφοῖν χρή［需要两只手］（226a8）、“需要两只手”。ϰαὶ ϰατὰ δύναμίν γε οὕτω ποιητέον, τοιόνδε τι μεταϑέοντας ἴχνος αὐτοῦ.［并且应尽可能通过追踪它的足迹来这样做。］（226b1以下）“并且要抓住和把握智者，必须尽可能地以下面这种方式来进行，那就是我们追踪、跟随其足迹。”这儿谈到了足迹，这恰恰表明：智者本身，对象所提供出来的迄今为止的实事内容本身，给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正如我们所说——能够让我们发现其踪迹，即真正地看到它、跟踪它。


  b） 对第6种分开注309之方法的形式描绘。分开（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凸显（διάϰρισις［区分］）——抽离——使自由，净化（ϰάϑαρσις［净化］）。对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真正对象的展望：ἀγνοία［无知］。ϰάϑαρσις［净化］作为ἔλεγχος［盘问］


  如果仅仅外在地遵循文本，那么，根据第一印象就会对下面这点感到吃惊，那就是，当说出方法上的要求之后，ξένος［客人］提出了下面这一问题：τῶν οἰϰετιϰῶν ὀνομάτων ϰαλοῦμεν ἄττα που；［我们岂不用属于仆佣事务中的一些名称来称呼某些东西？］（226b2以下）“在我们的语言中，我们有τῶν οἰϰετιϰῶν［属于仆佣的］中的一些名称”——加以补充的话就是τεχνῶν［一些〈属于仆佣的〉技艺］——“来表达家奴、仆佣之行为所关乎的那些行为方式、某种精通吗？”如果出于早前的那些定义，那么，这事实上首先是引人惊异的，这是一个完全奇特的问题——但我们稍后将会真切地理解它。我们将看到，溯源到同家务有关的东西不是偶然的，即使完全撇开下面这点不说：同家中仆佣相关而加以引出的那些行为方式，在其自身就已经是出于某种确定的目的而加以选取的。ξένος［客人］于是列举了一些极其特定的东西；这些东西决非任意的，相反，它们是特定的，总体说来，它们已经基于他所欲达成的东西而被规定（226b4以下）。διηϑεῖν［滤］（226b4）意味着：“滤，用滤网过滤”；διαττᾶν［筛］（226b4）同样意味着：“滤”；βράττειν［簸］（226b6）——对我们后面想理解的东西的一种特殊表达——意味着：“来回摇晃，并且通过这种摇晃把某种东西扔出来”，在谷物那儿去掉秕糠、“簸”；取代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的是另一说明διασήϑειν［筛］（226b6），它复又意味着“筛”。然后还进一步列举了：ξαίνειν［梳］（226b8）、“梳”；ϰατάγειν［纺］（226b8）、“纺”；ϰερϰίζειν［织］（226b8）、“织”。在226c1以下，泰阿泰德合理地问ξένος［客人］用这些奇怪的事物——它们首先无论是同垂钓者还是同智者都无多大关系——真正用意何在。ξένος［客人］回答说：διαιρετιϰά τὰ λεχϑέντα σύμπαντα［所有提到的这些都是进行分开的］（参见226c3），“所有这些都是进行分开的行为”、διαιρεῖσϑαι［分开］，或者如后面立马说的：μίαν οὖσαν ἐν ἅπασι τέχνην［在所有这些中有着一种技艺］（226c5以下），并且该τέχνη［技艺］是διαϰριτιϰή［区分术］（226c8）。同διαιρεῖσϑαι［分开］相比，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即“凸显”是一种更为确切的表达。它意味着：不仅一般地把某种东西分开，而且在分开中那些分开来的东西彼此凸显、彼此区别。因此，存在着一种现象上的区别，那就是：我是单纯把某种先行给出的东西分开并就此打住呢，还是分开根据其意义具有凸显性质，即让一种东西同另一种东西相对照而区分开。


  这种διάϰρισις［区分］复又只能如下面这样进行，那就是：它或者是διαϰρίνειν τὸ δ' ὅμοιον ἀφ' ὁμοίου［把相似的同相似的区分开］（参见226d2）、“把相似的同相似的通过对照而凸显出来”；或者是这样，即这种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是一种ἀποχωρίζειν［分离出来］、一种“使分离”，尤其是τὸ χεῖρον ἀπὸ βελτίονος［把较差的从较好的那儿分离出来］（参见226d1以下）、“把较差的从较好的那儿分离出来”。因此，有着一种分开，即一种进行凸显的分开，并且这种进行凸显的分开或者是这样一种凸显：两个彼此衬托的东西，在其是之性质上同等地被规定，或者是这样：它们是不同的，从而凸显是把某一较差的从某一较好的那儿的一种分开。后面这种凸显是一种抽离（Wegheben），即把较坏的从较好的那儿抽离出来，从而那被凸显出来的东西、即较好的东西，自身得以留在原处；它是一种ἀποβάλλειν τὸ χεῖρον［扔掉较差的］和一种ϰαταλείπειν τὸ βέλτιον［留下较好的］（参见226d5以下）。因此，对διαιρεῖσϑαι［分开］之结构的一种完全确定的建构变得可见了。通过下面这点，我们还能够纯粹在术语上进行一种更加深入的区分，那就是，在把较差的同较好的相对照而进行凸显之范围内，我们这样把握凸显的意义：1.在凸显那儿单纯留下的，我们能够将之称作筛分（Sichten）。2.与之相对照，凸显的意义同时还在于把较差的从另外的东西那儿抽离出来，从而通过这种抽离，另外的东西、即较好的变得自由了，于是我们把这种筛分称为净化（Reinigen）。因此，这样一种有所分开的凸显是ϰαϑαρμός［净化］（226d10）、“净化”。如果我们在这儿把净化同筛分相对比而进行凸显，那么，就会注意到ϰαταλείπειν［留下］、“留下”之意义不是没有差异的；净化不单单具有下面这一意义，即把某种东西从另外的东西那儿抽离出来、让被抽离出来的东西保持原状，而且其意义恰恰还在于使被抽离出来的东西自由（frei zu machen），并且通过这种崭露，让它自身进入到它本己的各种可能性中，因而各种阻碍、如ξένος［客人］后来所说的ἐμποδίζοντα［进行阻碍的东西］、“挡在路上的东西”被清除掉，由此被净化了的东西现在能够走向它自己本身。


  确定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之诸结构之所以是重要的，乃是因为后面被拟定为一种特定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或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真正对象的那种东西，恰恰是在对话那特别是态学的诸部分中所讨论的主题。也即是说，它是一种在它自身那儿结合着βέλτιον［较好的］和χεῖρον［较差的］的东西，并且是这样：一个被另一个压制着。这种χεῖρον［较差的］——乃该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真正对象，无非就是下面这种东西：只要它是，那它同时就不是，从而在这种独特的对象那儿有着ὄν［是着］和μὴ ὄν［不是着］的συμπλοϰή［联结］，并且重要的把这种συμπλοϰή［联结］看作某种源始的东西。但这意味着必须放弃那时统治着哲学的那些基本信条。因为μὴ ὄν［不是着］和ὄν［是着］的συμπλοϰή［联结］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东西，也即是说，仅仅只有是者是（das Seiende ist）和不是者不是（das Nichtseiende nicht ist），此外别无其他可能性。我们越多地理解了ϰάϑαρσις［净化］——如智者或真正的哲学家所从事它的那样——之主题真正是什么，我们就将碰上这种独特的对象。因此，定义6是对智者的一种积极描述；只要它返回到智者的生存立于其上的那些基础，那它就是积极的。


  因此，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是1.一种分开（ein Auseinandernehmen）， 2.作为διάϰρισις［区分］这种分开是凸显着的彼此-区别（abhebendes Gegeneinander-Unterscheiden）。我在这一联系中还不能同意下面这点，那就是：只要把某种东西-同-某一-他者-进行区分的-凸显（Etwas-gegen-ein-anders-unterscheidend-Abheben），在自己那儿设定了一种确定的着眼点，即着眼于两种东西由之被区别开的那种东西——它在单纯的分开那儿还没有被给出，那么，随着第二种意义上的这种分开，一种全新的结构要素就已经给出了。这种凸显着的彼此-区别于是能够是3.一种进行抽离的区别，从而那彼此区别开的东西同时在筛分意义上被彼此抽离。在抽离意义上的这种进行筛分的分开于是能够是4.一种进行筛分的崭露（Freilegen）注310，从而那被崭露出来的东西自身将保持于此和停留于此，它是一种λειπόμενον［留下来的东西］；因此，这样一种筛分同时真正走向那留下来的东西并把握它。这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具有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性质。


  由此显示出——如果我们就在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意义上的这样一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之对象所能够成为的东西那方来看——，所涉及的乃是具有χεῖρον［较差］和βέλτιον［较好］之性质的那种东西，并且尤其是这样：这两者首先一起被给出，并且统一地规定着一个是者。基于对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的更加具体的把握——如它在智者的教学活动中所实施出来那样，然后得出：成为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真正对象的是ἀγνοία［无知］；并且为了对它进行预先刻画，ϰάϑαρσις［净化］最终展露为ἔλεγχος［盘问］。ἔλεγχος［盘问］指的是：“示众（an den Pranger stellen）注311、让变得公开（offenbar werden lassen）”。那根据其可能性包含有某种βέλτιον［较好的东西］但又被某种χεῖρον［较差的东西］所压制的东西，被作为ἔλεγχος［盘问］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所公开，并且这种使公开在其自身就是一种ἐϰβολή［抛弃］、把χεῖρον［较差的东西］抛出去，从而让βέλτιον［较好的东西］变得自由。首先完全从形式上看，它是作为智者的第6个定义的描述所选取的方法。


  我们打算详细地追踪这一方法。


  c） 对第6种分开之方法的详细描写


  α） 鉴于智者的对象（ψυχή［灵魂］）而来的ϰάϑαρσεις［诸净化］之区别。身体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和ψυχή［灵魂］的 ϰάϑαρσις［净化］。对辩证法的评论。作为ἐϰβολὴ τῆς ϰαϰίας［对恶的抛弃］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


  διαϰρίνειν［区分］之诸行为方式，有意从关乎家中的日常此是，关乎日常生活中的生计、装备的那些事务出发，而变得可见。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前面关于智者所澄清的，那么就会说：他的τέχνη［技艺］被刻画为δοξοπαιδευτιϰή［宣称能够进行教育的］；因此，在其行为中有着一种对παιδεύειν［教育］的主张。更为确切地讲，他的τέχνη［技艺］是δοξοπαιδευτιϰή［宣称能够进行教育的］，他的行为是一种“提供、出售μαϑήματα［学问］”或λόγοι［逻各斯］。并且他同他向之出售其宝贝的那些人的交道方法是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或ἐριστιϰή［论战术］。在所有这些行为方式那儿，下面这点都变得可见：它们根据其意义都朝向他人的诸生存之可能性、朝向他们的ψυχή［灵魂］。严格讲——只要这儿涉及的是παιδεία［教育］之形成、μαϑήματα［学问］之出售、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这种行为以ψυχή［灵魂］为目的，只要在其中包含着νοεῖν［看］、即最宽泛意义上的认识。因此必须坚持：1.智者的整个行为都被λόγος［逻各斯］的规定所渗透，2.他狩猎之对象是他人的ψυχή［灵魂］。


  由此就必须理解，对διαιρεῖσϑαι［分开］的当前考察马上所选取的那种转变。因为这种διαιρεῖσϑαι［分开］，确实无非意味着对后来为了智者之行为而被主张的那种现象的一种预先规定。因此，只要朝向的是灵魂，那么，甚至这种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即ϰαϑαρμός［净化］也对准灵魂、对准他人之生存，并且尤其是就διάνοια［思想］来说。因此，现在就ϰαϑαρμός［净化］之对象而形成的那种区别，决不是一种外在的、学院式的区别，相反，它已经在智者之理念中、即在其行为之对象中先行标画出来了。因此，ϰάϑαρσεις［诸净化］现在复又被区分为περὶ τὸ σῶμα［关于身体］的净化和περὶ τὴν ψυχήν［关于灵魂］净化（227c8以下）。这种区别同时服务于：暂时澄清关乎ψυχή［灵魂］的那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意义。也即是说，只要下面这点显现出来，那就是甚至生存、灵魂，即有生命的东西、人之完满的是，在塑形、ϰαλῶς［完美］、εἶδος［埃多斯］之意义上被把握了，那么，关乎σώματα［身体］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诸可能方式，在这儿于一定程度上充作关乎灵魂的净化方法之典范，就不是偶然的。


  因此，首先有着——并且它也是比较熟悉的——一种ϰαϑαρμὸς περὶ τὰ σώματα［对形体的净化］（参见226e5）。在此还必须区分出σῶμα τῶν ἀψύχων［无灵魂东西的形体］、“无灵魂的东西”、即不活着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仅仅物质性的东西的“形体”，和σῶμα τῶν ἔμψύχων［有灵魂东西的形体］（227b7）、“活着的东西的形体”。具有生命性质的这样一种形体（Körper），我们称作身体（Leib）。这样一种形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单单从外面为了αἴσϑησις［感觉］、即为了ἁφή［触觉］和ὁρᾶν［看］而被给予了，而且正如我们所说，它作为形体，甚至也从里面为了那有生命的东西——它构成该东西的形体，而被给予了。因此，我同我形体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灵魂上的关系，即在该关系那儿有着下面这一可能性：“我处于（ich mich befinde）”同形体的关联中。所以，我们会谈论一种形体上的感受（ein körperliches Befinden）注312。只有那具有身体性质（Leibcharakter）的形体，方才在其实事内容上具有下面这种结构：我就它而言感到这样那样。一把椅子或一块石头，尽管是一具形体，但不会有感受。因此，对形体可能施加的影响各不相同，取决于它是身体（Leib）或者仅仅是有形物（Körperding）。后者仅仅能够在“洗涤”或“装饰”的意义上、即在γναφευτιϰή［梳洗术］或ϰοσμητιϰή［装饰术］（227a3以下）的意义上被净化。在ϰαϑαρμός［净化］的意义上对身体施加影响，则具有γυμναστιϰή［健身术］即ἰατριϰή［医术］（226e8以下）、“健身术”和“医治”之性质。净化的这后两种类型，即ἰατριϰή［医术］和γυμναστιϰή［健身术］后面复又被提了出来——当涉及关乎灵魂上的东西作为灵魂上的东西的那种净化之规定时。


  对表面上非常原始的、日常的各种行为的这种考察，在227a7以下给予柏拉图对辩证法进行一种附带评论的机会；在那儿他称辩证法为ἡ μέϑοδος τῶν λόγων［关于逻各斯的方法］（参见227a7以下）。他明确强调，在对τέχναι［诸技艺］的这种辩证分析那儿，重要的是：不在于在生活之范围内其中哪个贡献多、哪个贡献少，哪个具有一种更高的净化功能、哪个具有一种较低功能；在这儿不涉及诸实际的净化方法之长处。因为τοῦ ϰτήσασϑαι ［…］ ἕνεϰα νοῦν ［…］ πειρωμένη［它尝试……获取……智性直观］（227a10以下），“它仅仅想占有νοῦς［智性直观］，即占有知觉、占有看”，——以简略的说话方式来讲，即：正如λόγος［逻各斯］代表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νοῦς［智性直观］则代表νοούμενον［被智性直观的东西］——，因此，它仅仅想占有被知觉到的东西、被看到的东西。也即是说，对于它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对各种是之联系（die Seinszusammenhänge）的知觉：τὸ συγγενὲς ϰαὶ τὸ μὴ συγγενὲς ϰατανοεῖν［看清楚同属和不同属］注313（227b1以下），“看清楚什么属于一个γένος［属］、属于一个ἕν［一］，即共同属于同一个起源，以及什么不是”。因此，既然仅仅这种起源之结构是主题，并且唯有它是主题，故τιμᾷ πρὸς τοῦτο ἐξ ἴσου πάσας［因此它同等地尊敬它们］（227b2），“它认为所有这些不同的τέχναι［技艺］具有相同的价值”。它对它们的实际含义不感兴趣，因此σεμνότερον δέ τι τὸν διὰ στρατηγιϰῆς ἢ φϑειριστιϰῆς δηλοῦντα ϑηρευτιϰὴν οὐδὲν νενόμιϰεν［它不会认为，那凭借统兵术来显示猎取术的，比那通过捉虱术来显示猎取术的，更可敬。］（227b4以下）“它不会认为，那在某一统帅之行为那儿阐明ϑηρεύειν［猎取］之结构的，比那在对虱子的猎取那儿显示〈ϑηρεύειν［猎取］之结构〉的，更可尊敬，或更重要、更优越。”同样，好像一个人在逻辑上相信——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为了能够阐明命题或概念之结构，他必定至少会从理论物理学那儿取来一个例子；但这恰恰证明了当事者还不知道下面这点才是问题之所在：实事内容首先是无关紧要的，在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中所涉及的毋宁是诸结构，这些结构先于那构成了每一实践上的可应用性、即那构成了是者本身的实际优先性的所有东西。这是对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改造进入其中的那种方向的一种清楚的提示。ξένος［客人］通过下面这点得出了这种方法上的附带考察，那就是他追溯了已经讨论过的东西，并强调（227b6以下）在这儿——涉及的无论是不重要的事务，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务，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仅仅是把那关乎σώματα［身体］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同那περὶ τὴν διάνοιαν［关于思想］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分开；并且恰恰是后一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从一开始就“着手”、ἐπιϰεχείρηϰεν ἀφορίσασϑαι［着手区分开］（227c4以下）、“把它区分出来”。


  因此，分析现在于διαίρεσις περὶ τὴν ψυχήν［关于灵魂的分开］那儿站住了脚跟，并且问题是，在何种程度能够谈论一种ϰάϑαρσις περὶ τὴν διάνοιαν［关于思想的净化］。让我们回忆一下ϰάϑαρσις［净化］之结构：1.ἐϰβάλλειν［抛弃］、“抛弃”，并且尤其在ϰαταλείπειν［留下］、留下、即留下βέλτιον［较好的］之意义上；2.διαϰρίνειν ὅμοιον ἀφ' ὁμοίου［把相似的同相似的区分开］（参见226d1-7）。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在灵魂中有着这样一种东西吗，即它使得抛弃某一χεῖρον［较差的］和保留某一βέλτιον［较好的］这样一种行为对灵魂来说是可能的？我们日常从实际此是那儿、从生活那儿所知道的，向我们显示出ἐν ψυχῇ［在灵魂中］有着：πονηρία［卑劣］和ἀρετή［德性］（参见226d4）；这两个术语在这儿暂时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上被加以对待：“卑劣”和“卓越”。与灵魂的这种情状相关联，ϰαϑαρμός［净化］于是似乎无非就是ἐϰβολή πονηρίας［抛弃卑劣］或ϰαϰίας ἀφαίρεσις［取走邪恶］（参见226d9以下）。


  对ϰάϑαρσις［净化］的进一步规定必须看清ϰαϰία［邪恶］本身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在灵魂中有着一种ϰαϰία［邪恶］。于是，这儿就是σῶμα［身体］之典范性的含义在把握灵魂的是之结构中起作用的地方：为了规定灵魂中的ϰαϰία［邪恶］，就得追溯σῶμα［身体］、身体中的ϰαϰία［邪恶］。因此，只要净化关乎身体、σῶμα［身体］，那它就为对智者所致力于的对象进行进一步的规定给出了引导线索。


  β） 以身体为引导线索对ψυχή［灵魂］中的ϰαϰία［邪恶］的规定


  αα） 身体中的各种ϰαϰίαι［邪恶］。疾病和丑陋。疾病：στάσις［内讧］（暴动）。丑陋：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δυσειδές［畸形］（畸形）。朝向……对准了地是（das Gerichtetsein-auf）作为一种行为的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之可能性的条件；一般的结构分析


  人的身体能够以两种方式显示某种χεῖρον［较差的］：一是作为νόσος［疾病］、“疾病”，二是作为αἰσχός［丑陋］、“丑陋”（参见228a1），即ϰαλῶς［美好］的反面。这两种低劣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νόσος［疾病］、“疾病”，被规定为στάσις［内讧］（参见228a4）、“暴动”，并且这种στάσις［内讧］被规定为διαφορά τοῦ φύσει συγγενοῦς ἔϰ τινος διαφϑορᾶς［由于某种腐坏，本性上同属的东西之间的不和］（参见228a7以下），即被规定为“基于某种扰乱”——最宽泛意义上的毁坏，“συγγενές［同属的东西］、在其是上真正共属一体的东西变得彼此不和了”。因此，νόσος［疾病］的独特之处是στάσις［内讧］、彼此踩踏和互相蹂躏，是真正共同属于是者本身、因而以相同的方式对于是者之φύσις［本性］来说是决定性的诸规定之间的反叛。δόξα［意见］、ἐπιϑυμία［欲望］、ϑυμός［愤怒］、ἡδονή［快乐］、λόγος［逻各斯］、λύπη［痛苦］（参见228b2以下）：所有这些规定对于人之是来说都是决定性的。但对于处在一种不幸的灵魂状态中的那种人来说，这些结构要素不仅彼此踩踏，而且互相蹂躏，从而生起一种反叛。这种暴动性质规定着νόσος［疾病］。因此，本质性的东西是：一种行为方式同另一种行为方式相冲突，并且反抗另一种行为方式。


  反之，αἰσχός［丑陋］则是τὸ τῆς ἀμετρίας ［…］ γένος［不协调这种属注314］（228a10以下）、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不相称”这种γένος［属］。这儿涉及的不是一种行为同另一种行为的关系，而是位于行为本身中、并仅仅位于其中的那种比例。这儿重要的不是关系，如对某种东西的谈论同情绪之间的关系——我，向来每每根据我所具有的这样那样的情绪、根据我所具有的各种激情、各种偏见，来这样或那样地谈论事情，以至于我的情绪弥漫在对事情的言谈中；因此，所关乎的不是λόγος［逻各斯］和λύπη［痛苦］〈之间的关系〉，相反，仅仅关乎某一行为，例如——在这儿所凸显出来的——仅仅关乎νοεῖν［看］。νοεῖν［看］在它自己本身那儿就具有αἰσχός［丑陋］性质，只要在它那儿显现出一种位于它本己的是之中的不相称。因此，在αἰσχός［丑陋］那儿涉及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即涉及某一行为的不相称——不考虑某一别的东西而是考虑该行为本身。在有着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这种γένος［属］的地方，就πανταχοῦ δυσειδές［处处有着畸形］（228a10以下）、“在那儿，是者到处都不具有”真正与之相宜的“εἶδος［外观］、外观”，在那儿有的是缺-形（de-formatio）注315、畸形；εἶδος［外观］不是如它应当是的那样。αἰσχός［丑陋］不同于νόσος［疾病］的地方是：不相称，它位于某一行为自身的范围内，它涉及它自身独特的情状。


  于是，必须追问：就某一行为来说，必须预先设定哪样一种结构，从而在它那儿诸如αἰσχός［丑陋］、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这样的东西是可能的。并非每一灵魂上的行为在其自己那儿都具有这种δυσειδές［畸形］之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问：εἶδος［外观］，即那使得这样一种δυσειδές［畸形］、这样一种错误情状得以可能的行为方式的是之结构，是什么。这从288c1以下的分析那儿显露出来：ὅσ' 〈ἂν〉 ϰινήσεως μετασχόντα ϰαὶ σϰοπόν τινα ϑέμενα πειρώμενα τούτου τυγχάνειν ϰαϑ' ἑϰάστην ὁρμὴν παράφορα αὐτοῦ γίγνηται ϰαὶ ἀποτυγχάνῃ, πότερον αὐτὰ φήσομεν ὑπὸ συμμετρίας τῆς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ἢ τοὐναντίον ὑπὸ ἀμετρίας αὐτὰ πάσχειν；［如果那分有运动并设立了某个目标的东西，当它每次渴望试图到达那儿时，都会发生对目标的偏离和错过，那么，我们说这种情形是出于彼此协调呢，还是与之相反，是由于遭受了不协调？］我们打算从这一简略、紧凑的分析中抽取出各个单个的要素。涉及的是ψυχή［灵魂］、一种灵魂的行为，它


  1.被刻画为ϰινήσεως μετασχόντα［分有运动的东西］、被刻画为“在自身中就携带着ϰίνησις［运动］的东西”。这意味着：一种灵魂上的行为，它在其自身那儿就具有从……到……（das Von-zu）之性质，它在其作为是的是上（in ihrem Sein als solchem）就处在通往某种东西的途中；这种ϰινήσεως μετασχόν［分有运动的东西］说的就是该意思。


  2.σϰοπόν τινα ϑέμενα［设定了某个目标的东西］，于这种向着……在途中是（bei diesem Unterwegssein -zu）那儿，它已经将它于途中何所向的那个东西，设定为了σϰοπός［目标］。人们通常将σϰοπός［目标］译为“目标”。如果人们正确地阐释它，那它有着它自己的意义。也即是说，一种ϰίνησις［运动］之何所向（das Worauf-zu），是它根据其真正的意义于其那儿所抵达的东西、即τέλος［终点］。但σϰοπός［目标］是这样一种τέλος［终点］：它作为τέλος［终点］“已经被看到了”、σϰοπεῖν［注意］注316，因而已经被揭开了。在这种运动中，它自己的终点被它自身预先看到了。这就是目标的真正意义。


  3.πειρώμενα τούτου τυγχάνειν［它试图抵达目标］：这种ϰίνησις［运动］不仅仅是朝向……的途中（unterwegs-zu），而且它在它自己身上具有ὁρμή［渴望］、即“企图抵达那儿”，因此具有一种积极的倾向、“渴求”，——同一种单纯实际的朝向……运动相比它是一种新的要素。在它被给出的地方，就能够出现


  4.一种παράφορα［走偏］、一种“走偏”。因为仅仅在一种φορά［位移］或一种ϰίνησις［运动］力图抵达作为σϰοπός［目标］的某种τέλος［终点］的地方，才在真正的意义上有着某种偏离。仅仅对于一种根据意图而被定向的φορά［位移］来说，才给出了一种παράφορα［走偏］之可能性。


  因此，在这种错误情状之意义上的αἰσχός［丑陋］，仅仅在下面这儿才是可能的，那就是在那儿我们事先拥有下面这样一种情状：它在其自身具有朝向某种东西的方向，但又能偏离σϰοπός［目标］、能错过它。这样一种行为不是同某一其他东西的一种διαφέρειν［不和］，而是同它自己本身、同那位于该是者本身中的那种是之意义的διαφέρειν［不和］。是者在其自身那儿、在其实际的情状中，同它自身作为这样的东西出发向之行进的那种东西不相称。因此，作为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的αἰσχός［丑陋］，是从是者本身出发反冲其本身的那样一种不相称。


  于是生起了下面这一实事问题：ψυχή［灵魂］中的这样一种现象，在哪儿并作为什么而被给出了。


  ββ） 在ψυχή［灵魂］中的ἀμετρία［不协调］：ἀγνοία［无知］。对νοεῖν［看］的结构分析。朝向ἀληϑές［真相］的νοεῖν［看］之对准了地是（ὁρμή［渴望］）。ἀγνοία［无知］作为ψυχή［灵魂］中的丑陋。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作为ϰαλόν［美好］


  因此，实事问题是：在其自身那儿就携带着一种ὁρμή［渴望］以及παράφορα［走偏］之可能性的那样一种ϰίνησις［运动］现象，在ψυχή［灵魂］中于何处并作为什么而被给出了？在ψυχή［灵魂］中的这种现象就是νοεῖν［看］，更加具体的加以把握，就是φρονεῖν［思考］、φρόνησις［明智］——在柏拉图那儿它还没有同σοφία［智慧］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区别开来。最普遍的术语是νοεῖν［看］。作为νοεῖν［看］的这种ϰίνησις［运动］之τέλος［终点］是ἀληϑές［真相］；看所抵达的东西，就是那被看到的东西，即如其在其自身在此未被遮蔽那样的是者。因此，在这种νοεῖν［看］本身那儿，就其本身来说导致不相称的那种东西，是παραφροσύνη［错乱］：ἐπ' ἀλήϑειαν ὁρμωμένης ψυχῆς, παραφόρου συνέσεως γιγνομένης, οὐδὲν ἄλλο πλὴν παραφροσύνη.［无非是一种错乱，即当灵魂急于走向真时，发生了理解上的走偏。］（228c10以下）παραφροσύνη［错乱］——我们难以翻译它，尤其在通常的意义上不好翻译。真正意义是：“看偏（Danebensichtigkeit）”，——它不是一种瞎盲、一种单纯的不看，相反，它是一种非常彻底的畸形，恰恰就是：“看偏”，因此是一种看。我们把παραφροσύνη［错乱］这一极端现象称作对某种东西的固执（Verranntheit）注317。下面这一观点，即灵魂中的νοεῖν［看］是使得一种παραφροσύνη［错乱］得以可能的这样一种现象，因而有着一种ἀγονεῖν［无知］、并且这种ἀγονεῖν［无知］在其自身就是一种错误情状——完全撇开这种ἀγονεῖν［无知］导致了何种实践行为不谈，——这一观点奠基在一种更加源始的、在前一个句子中明确表达出来的观点之上：'Αλλὰ μὴν ψυχήν γε ἴσμεν ἄϰουσαν πᾶσαν πᾶν ἀγνοοῦσαν.［但我们知道，灵魂不会情愿不知任何东西。］（228c7以下）“我们知道，任何灵魂——这意味着任何人的认识，因为这儿涉及νοεῖν［看］——都ἄϰουσα［不情愿］、缺乏来自其自身的积极动因，处在无知中。”对于这种错失、对于这种看偏来说，在灵魂中没有任何积极的ὁρμή［渴望］。相反，恰恰甚至在看偏中，ὁρμή［渴望］所朝向的乃是ἀληϑές［真相］。主张和意见在于，哪怕实际上是ἀγνοία［无知］的那种νοεῖν［看］，对准的也是ἀληϑές［真相］。由此显现出，事实上在灵魂中有着这样一种ἀγνοία［无知］，并且在这儿对于柏拉图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ϰαϰία αὐτὸ ἐν ψυχῇ μόνον γιγνόμενόν ἐστιν［是仅仅出现在灵魂中的邪恶］（参见228d10以下），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纯粹作为这样的东西”、αὐτὸ μόνον［它仅仅］，只要它在那儿，那它就已经构成了一种畸形，从而δυσειδές［畸形］在这种基本行为之范围内规定着ϰαϰία［邪恶］。积极地讲这意味着：真正的、真实的νοεῖν［看］、即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ϰαλῶς［美好的东西］，因而是那真正停留在灵魂中并要变得自由的东西。在此我们必须牢记：对于希腊人来说，ϰαλῶς［美好地］，或者τὸ ϰαλόν［美好］和αἰσχός［丑陋］，对于某种东西来说，是就其真正的是之性质来看的一些决定性谓词。我们的表达——如美丽等诸如此类的，太过苍白和陈旧，以至于无法在任何含义上复述ϰαλῶς［美好地］之意义。本质性的东西是：νοεῖν［看］、灵魂朝向ἀληϑές［真相］的这种ὁρμή［渴望］，被看作人的情状中最为源始的东西。


  我们在这儿碰到了一种完全源始的、对于那时的希腊哲学来说是可见的结构，即碰上了一种此是之结构，该结构当然不可能在一种明确的人类学的反思上被探究。


  γγ） 朝向……对准了地是作为此是的源始结构，而此是乃在之中-是（在-某个-世界中-是）。希腊人对在之中-是的揭示。在希腊人那儿，基于“世界”而来的生存的清楚含义。在人类学的问题提法之历史中的昏暗（狄尔泰）。作为洞察该问题提法之前提的此是之是态学


  此是向着未被遮蔽的东西而在途中是（Unterwegssein des Daseins zum Unverdeckten）之结构，于此是那儿触及到了我们在现象上将之称作在之中-是（das In-Sein）的那种是之结构。此是——这儿总是用作关于人的是的称号，被在之中-是这一基本现象所刻画，或者更为完满地表达，被在-某个-世界中-是（In-einer-Welt-Sein）〈这一基本现象所刻画〉。这种在-某个-世界中-是，是一种基本现象，并且不可进一步分解，相反，它是于此是本身那儿的一种原初的、或许是原初是态学上的诊断，——这种在之中—是首先被ἀγνοία［无知］、即被对最切近-给出的世界（die nächst-gegebene Welt）的某种认识——它同时又是一种不识——所彻底掌控，它是对最切近-给出的个人印象——由之出发，从世界那儿所进一步遭遇到的东西得到说明、询问和解释——的某种固执。如此生长出来的认识能够成为科学，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能够得到看护和珍视。同时下面这点也变得清楚了：在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中有着积极地朝向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ὁρμή［渴望］，而这种ὁρμή［渴望］具有在这种积极意义上打碎无知的这种可能性。我强调：希腊人在其科学追问的整个方向上，原初关注的不是人类学上的各种关联；相反，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澄清人生活其中的世界之是。于是，他们完全质朴和不言而喻地用同样的手段——他们用它在其是上澄清世界这种是者——来同时说明生存、灵魂之是。这是一种已经在自然的此是那儿先行给出的倾向——只要自然的此是也根据首先经验到的世界来选取其解释自身的手段。希腊人的研究仅仅根据那最切近给出的东西，来追踪在自身之解释中的这种完全原始的并且在其自身那儿合法的倾向。但是，为了根本地看清在希腊人的研究之范围内人立于其中的那种人类学上的结构，就需要返回到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即对世界进行揭开的展开这一现象那儿。诚然，它仅仅是一种方向——在该方向那儿我们发现通达人的此是的各种是之结构之间的这些依然还完全晦暗的联系之门径，完全撇开我们今天依然不太清楚人类学上的问题提法之具体的发展史这点不谈。狄尔泰这个人终其一生都致力于要看清楚这点，并且正如他本人在其七十岁生日演讲上所承认的，他始终还走在途中注318。我们不仅没有希腊人类学中各种实际的、具体的联系，而且也没有希腊人类学和基督教人类学之间的联系，至少没有路德的人类学同之前的人类学之间的联系。面对这种研究情况，我们不可以认为能够对这些现象说出某种确定的东西，尤其因为对这些现象的探究来说，真正、实事上的准备依然还很糟糕。因为，只有当我们从根本上把此是本身之是态学作为了一种真正研究之课题，我们才能看清这些结构。


  必须将在这儿于ἀγνοία［无知］之澄清中变得可见的那些结构置于这种联系中。于是，着眼于ϰάϑαρσις［净化］，与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相应的是一种特定的净化方式。问题生起为：这是何种方式？


  γ） 对ἀγνοία［无知］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的规定


  αα） 对ἀγνοία［无知］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作为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


  如果ἀγνοία［无知］是一种αἰσχός［丑陋］、一种错误情状，那么，它在其结构上就包含着一种δυσ-［坏］注319、一种χεῖρον［较差］。问题生起为：有着一种由之这种δυσ-［坏］能够被抛弃，并且βέλτιον［较好的东西］、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νοεῖν［看］能够被崭露出来的τέχνη［技艺］吗？只要涉及的是一种对准知（das Wissen）和不-知（Nicht-Wissen）的τέχνη［技艺］，那么，该技艺就具有一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参见229a9）、“教导”的一般性质。教导以传播知识的方式操劳下面这件事：让无知消失。但问题是：这样一种自身传播知识的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正如智者贩卖λόγοι［诸逻各斯］那样——是否能够清除灵魂中的这种错误情状。因此，问题生起为，追问那指向ἀγνοία［无知］的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各种考虑针对的都是：与首先给出的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相比，拟定出一种完全独特的、仅仅瞄准清除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的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来。


  ββ） 对ἀγνοία［无知］的进一步规定。ἀγνοία［无知］作为ἀμαϑία［愚蠢］，作为臆想的知识和固执，作为ψυχή［灵魂］中的真正ϰαϰία［邪恶］


  ξένος［客人］这样说到了ἀγνοία［无知］：'Αγνοίας γοῦν μέγα τί μοι δοϰῶ ϰαὶ χαλεπὸν ἀφωρισμένον ὁρᾶν εἶδος, πᾶσι τοῖς ἄλλοις αὐτῆς ἀντίσταϑμον μέρεσιν.［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巨大且严重的不同于其他无知的无知，它抵得上所有其他的无知。］（229c1以下）“我认为我看到了一种无知，即已经被刻画为μέγα［巨大的］、巨大的那种无知；它在其自身限定的领域内是一种巨大且严重的无知，一种ἀντίσταϑμον［抵得上］、同所有其余的无知类型具有相同重量的无知”——所有单纯不-识（Nicht-Kennen）意义上的不-知（Nicht-Wissen）都包含在其中。并且他接下来更加仔细地刻画了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它是τὸ μὴ ϰατειδότα τι δοϰεῖν εἰδέναι［对某种东西本一无所知，却看起来有所知］（229c5），即它是处在下面这种情形中的人的那种状态和那种情状：“还没有看到某种东西、μὴ ϰατειδότα τι［对某种东西一无所知］，但在自己和别人看来却仿佛知道它似的。”还没有看到某种东西、μὴ ϰατειδότα τι［对某种东西一无所知］——这种ϰατά［与……一致］注320恰恰意味着：以正确的方式向……看过去（hinsehen auf…）——还没有看到它，但在自己和别人——δοϰεῖν［看起来］要求补充这一点——看起来却仿佛知道它似的。在230b那儿再次表达了同样的实情，表达是如此简略，以至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根本无法真正做到；并且尤其是关乎后来才被谈论的那种现象，即关乎λόγος［逻各斯］。οἴηταί τίς τι πέρι λέγειν λέγων μηδέν［一个人什么也没有说，却以为说了某种东西］（230b4以下）；有这样一种人，“他认为他关于某件事情说了某种东西”、让该事情被看、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但在这件事上他对之什么也没说”——相反，他歪曲了该事情。这种μὴ ϰατειδότα τι δοϰεῖν εἰδέναι［对某种东西本一无所知，却看起来有所知］或οἴεσϑαι τι πέρι λέγειν λέγων μηδέν［什么也没有说，却以为说了某种东西］，就是下面这种东西：δι' οὗ ϰινδυνεύει πάντα ὅσα διανοίᾳ σφαλλόμεϑα γίγνεσϑαι πᾶσιν［由此我们大家才可能在思想上栽各种各样的跟头］（229c5以下），“由此，通过ἀγνοία［无知］这一独特的现象，我们在意指、διάνοια［思想］中遭到欺骗的东西被给予给了我们所有的人”。这种μὴ ϰατειδότα τι δοϰεῖν εἰδέναι［对某种东西本一无所知，却看起来有所知］、即臆想同某种东西相亲熟地是（Vertrautsein），是欺骗和错误的真正本源。本质性的东西不是单纯的无知、单纯的不-识，而是积极地认为有所知。


  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在229c9中被称作ἀμαϑία［愚蠢］、无经验（Unerfahrenheit）。与ἀμαϑία［愚蠢］相对的积极现象是παιδεία［教育］、真正“被教育了地是（Erzogensein）”。我们通常将παιδεία［教育］翻译为“教育（Bildung）”，将ἀμαϑία［愚蠢］翻译为“缺乏教育（Unbildung）”。但正如我们使用教育这个词那样，它在我们的语言中给出了一个被误解的意义。因为我们恰恰把教育，即把一位受过教育的人理解为这样一种人：他从所有的科学领域、艺术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出发,认识了很多的东西和所有可能的东西；他不仅一般地有所认识，而且认识了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带有鉴别力地进行判断；在从这些领域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那儿，他总是已经有了某种答案；最新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每天都涌向他。具有这样一种教育的人，恰恰不需要拥有希腊人对παιδεία［教育］所理解的那种东西。因为他通常没有能力提出一种真正的实事问题。他没有成为研究者的真正素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位研究者都必须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人。然而，我们今天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根据这样一种教育来形成。它无需是历史学的教育，但也有着在系统学上的一种教育。同样，在其他学科中，如在神学中，也有着这样一些教育科学（Bildungswissenschaften）。因此，能够出现下面这种情形：一位神学家，或一家神学院，同时诉诸于普遍的情绪而认可了另一位神学家的报告，说必须把下面这点看作他的一种特殊功劳，那就是他强调了罪恶是信仰的对立面。这就如同说，一位数学家在其报告之后想对他的同事说，该报告的确在方法上是不充分的，甚或完全是不明就里的，但我们所有数学家却都一致同意我们要感谢作者，因为他重点强调了a + b = b + a。由此哀号着的不幸变成了笑话。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精神情状之状态，是否已经敲打了在场的公众之灵魂。——παιδεία［教育］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相反，它是一件πραγματεία［艰苦的事情］、一项任务；因而它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拥有，它不是一项每个人能够随意在自己那儿开始的任务，而是这样一种任务：在每个人那儿，它恰恰都会遭遇到对它的真正反抗。因此，涉及的是必须具有ἐϰβάλλειν［抛弃］功能的那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


  为了最终把握整个对话的真正目的，在这儿看到下面这点是重要的：ἀγνοία［无知］是一种ϰαϰία［邪恶］，它作为灵魂的一种特定情状，确切讲是灵魂的一种错误情状，纯粹在其自身地意味着那在其可能地是（Möglichsein）方面贬低了人之是的某种东西；因此，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根本不需要一种关系，即同它所不认识的各种确定对象的那种关系。某一确定的实事范围，对于ἀγνοία［无知］来说并不是构建性的。ἀγνοία［无知］作为这样的东西而存在，这点已经足以将之刻画为ϰαϰία［邪恶］。通过这种ϰαϰόν［恶］的独特的是之类型，得出一种相应的、应具有一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意义的τέχνη［技艺］之必要性。


  γγ） 对作为ἀγνοία［无知］之ϰάϑαρσις［净化］的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的进一步规定。不是认识的传授，而是向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解放：παιδεία［教育］。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παιδεία［教育］的本质要素。它的两种类型：νουϑετητιϰή［告诫术］（告诫）和盘问术。对νουϑετητιϰή［告诫术］的拒绝


  于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那儿不可能涉及下面这点，那就是通过输入一些特定的认识就会将它清除。因此，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不可能具有δημιουργιϰή［工匠术］（参见229d1以下）之性质，即它不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带来某种实事性的知识、它会搞来某种东西、它会提供一些确定的实事性的认识。于是就生起了关于某种τέχνη［技艺］的问题——唯有它能做到清除ἀγνοία［无知］；积极地说：让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本身变得自由。因此，这种τέχνη［技艺］是一种μέρος διδασϰαλιϰῆς ἀπαλλάττοντ τοῦτο［教导术中去除无知的那个部分］（参见229c11以下），“去除τοῦτο［这种东西］”、即去除ἀγνοία［无知］或ἀμαϑία［愚蠢］的“那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之方式”。而这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就是παιδεία［教育］（参见229d2）。尤其涉及的是一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ὴ ἐν τοῖς λόγοις［在逻各斯中的教导术］（参见229e1），涉及的是一种以彼此、互相言谈的方式进行的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诸位在这儿复又看见，ϰάϑαρσις［净化］现象如何被纳入在对智者的规定那儿已经恒常地立于其爱好中的那种东西之中：λόγος［逻各斯］。ϰάϑαρσις［净化］是在λέγειν［说］中进行、并关乎λόγοι［逻各斯］的那样一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


  于是，这儿有区分两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的机会：首先是νουϑετητιϰή［告诫术］（参见230a3），通过各种单纯的告诫、单纯的劝说而来的工作；在此不涉及认识之传授，而是仅仅具有把他人带入到一种确定的决心和行动中的意义。但是，这样一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显然做不到下面这点，那就是：应着眼于ἀγνοία［无知］而实现对灵魂的净化。因此，柏拉图说：εἴξασί τινες ［…］ ἡγήσασϑαι［一些人似乎……认为］（230a5以下）、“一些人似乎认为”，并且不是基于随意的念头，而是λόγον ἑαυτοῖς δόντες［通过把逻各斯交给他们自己］（230a5）注321，在他们再现了处在言谈中的事情本身之后，他们似乎认为：


  1.πᾶσαν ἀϰούσιον ἀμαϑίαν εἶναι［所有的愚蠢都是不自愿的］（230a6）。这儿重提了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过的那个命题：“任何的无经验（Unerfahrenheit），要是其所是，那都缺乏对之的积极抉择。”


  2.μαϑεῖν οὐδέν ποτ' ἂν ἐϑέλειν τὸν οἰόμενον εἶναι σοφὸν τούτων ᾧν οἴοιτο πέρι δεινὸς εἶναι［那认为自己是智慧的，从不情愿学习他认为他所精通的东西］（230a6以下），“无人愿意学习下面这种东西，那就是：关于它，他认为自己是一位专家，并且是一位胜任事情的人。”


  3.μετὰ δὲ πολλοῦ πόνου τὸ νουϑετητιϰὸν εἶδος τῆς παιδείας σμιϰρὸν ἀνύτειν［教育中的这种告诫术劳苦很多却收效甚微］（230a8以下），面对这样一种无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提到的那种教育方式、即νουϑετητιϰή［告诫术］、告诫和劝说，可能μετὰ δὲ πολλοῦ πόνου σμιϰρὸν ἀνύτειν［劳苦很多却收效甚微］，“有着很大的辛苦、很多的花费，但却收效甚微”。


  νουϑετητιϰή［告诫术］必定不起作用，因为那要经受净化的行为，根据其意义就会不理睬一种教训，因为它认为它可以免除这样一种教训之必要；并且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ἀγνοία［无知］的意义就在于以为知道某种东西。这种意见——即以为知道某种东西，就是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必须加以攻击的那种东西。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加以掏空、侵蚀，并由之让它自我坍塌。


  δδ） 通过ἔλεγχος［盘问］而来的对ἀγνοία［无知］的ϰάϑαρσις［净化］。ἔλεγχος［盘问］的程序：通过συνάγειν εἰς ἕν［结合为一］让δόξαι［各种意见］互相表演。对矛盾律的臆想揭示的拒绝。亚里士多德对它的揭示。δόξα［意见］之ἐϰβολή［抛弃］作为μεγίστη τῶν ϰαϑάρσεων［各种净化中最大的］。向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此是之解放


  于是柏拉图说，那些知道处在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中是怎么回事的人——这种ἀγνοία［无知］恰恰奠基在πᾶσαν ἀϰούσιον ἀμαϑίαν εἶναι［所有的愚蠢都是不自愿的］、“任何的无经验，要是其所是，那都缺乏对之的积极抉择”之上——，已经拥有了ἐϰβολή［抛弃］（参见230b1）之方法。διερωτῶσιν［他们盘问］、他们“追问”οἰόμενος λέγειν τι λέγων μηδέν［以为说了某种东西其实什么也没说］（参见230b4以下）的那样一种人，“他们彻底追问他”。διερωτᾶν［盘问］意味着：在追问中于一定程度上猛烈地摇晃他，通过追问折磨他，从而他在其εἰδέναι［知道］方面被动摇；把他从对事情的臆想的亲熟中带出来。这儿同时有着实事上的联系，即同开初所给出的日常事务中的那些方式——如簸谷物这种方式——的联系。这种彻底追问具有一些确定的步骤。在此本质性的东西是：那些从事这件事的人，首先找到那在经受追问的有关人士的τὰς δόξας［诸意见］、即“诸看法”，然后συνάγοντες τοῖς λόγοις εἰς ταὐτὸν τιϑέασι［通过逻各斯把它们向着同一东西结合，进行摆置注322］（参见230b6），“他们在详细讨论中，把对某一事情的各种看法向着同一东西συνάγειν［结合］，集聚和摆置”，即他们实施出我们早前已经了解了的东西，即συνορᾶν［同时看］；他们把某一个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事情所说的“放在一起”“看”。τιϑέντες［通过摆置］（230b7），当这发生后，“他们让看”、ἐπιδειϰνύουσιν［他们进行显示］（230b7）；显示什么？αὐτὰς αὑταῖς ［…］ ἐναντίας［它们彼此对立］（230b7以下），即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掴脸”，一种看法总是宣称让它所谈论的事情被看，它遮蔽了另一种看法所显示的，反之亦然。他们让看，即让人看在δόξαι［诸意见］中的这种独特的ἐναντίον［矛盾］，并且尤其是αὐτὰς αὑταῖς ἅμα ［…］ ἐναντίας［它们同时彼此……对立］（230b7以下）。这种ἅμα［同时］，在这儿就其意义来说无法完全单义地加以把握。我们尝试简单地将之取作一种时间上的规定：同时，——只要δόξαι［诸意见］在使当下化这同一意义上，被理解为对同一个东西的把握。这意味着，各种看法所考虑的东西以及各种看法本身,处在现在（Jetzt）这一性质之中：现在事情是这样那样，或者现在一种看法说这，另一种看法则说与之相对立的那。但是，正如一般地对这儿出现的东西的整个阐明那样，也如我后面还将显示的那样，我们在这儿必须让ἅμα［同时］的意义保持开放。首先仅仅涉及的，是让要在διερωτᾶν［盘问］中加以揭开的诸结构变得可见，ἅμα περὶ τῶν αὐτῶν πρὸς τὰ αὐτὰ ϰατὰ ταὐτὰ ἐναντίας［同时、对同一些东西、与同一些东西相关、在同一些方面，彼此对立］（230b7以下）。ἅμα［同时］：δόξαι［诸意见］“一起”、“同时”彼此对立地在说；περὶ τῶν αὐτῶν［对同一些东西］：作为“关于同一些事情”的各种看法；πρὸς τὰ αὐτά［与同一些东西相关］：“与相同的另一些事情相关联”来考察这同一些事情；ϰατὰ ταὐτά［在同一些方面］：这种关联本身就它那方面来说是“在相同的方面”。这儿有着对ταὐτόν［同一东西］——那些如此彻底追问的人向着它把δόξαι［诸意见］放在一起看、把它们聚到一起——真正所意味的东西的一种非常丰富的表达。所有这些表达，即ἅμα περὶ τῶν αὐτῶν πρὸς τὰ αὐτὰ ϰατὰ ταὐτά［同时、对同一些东西、与同一些东西相关、在同一些方面］，都是要让ἕν［一］清楚地凸显出来——它一开始就必须已经被看到并且各种问题于是都依循它而被定位。本质性的东西是这种διερωτᾶν［盘问］，它如此引导那οἰόμενος λέγειν τι λέγων μηδέν［以为说了某种东西其实什么也没说］的人，以至于显露出他同他自身的不一致，即在他自己的表现之范围内的不一致。这意味着：要对他显示出他一会儿这样描述事情，一会儿又那样描述事情；他根本没有任何同事情的关系。在这儿，于此总是涉及δόξαι［诸意见］、诸看法之间的ἐναντίον［对立］。我们必定依然还在一种不确定的意义上把握δόξα［意见］这一表达，尽管——如果年代学是对的话——，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已经给出了对δόξα［意见］的一种更为清楚的刻画——诚然该刻画也还是没有把握真正的现象。378因此，这儿涉及的是让δόξαι［诸意见］互相-表演（Gegeneinander-Ausspielen），以便使得持有它们的人对自身感到困惑。但这儿并未涉及对矛盾律（der Satz vom Widerspruch）的揭示。对此什么也没说。


  只有当定律作为定律被看到了，矛盾律方才会得到揭示。正如我们在《智者》第二部分将看到的，柏拉图从未推进到这点。因此，根本不可能说柏拉图已经揭示了矛盾律。但他肯定展露了矛盾中非常确定的各种结构联系——它们无疑被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四卷第3章以下对矛盾的讨论中所吸收。我们最多能说矛盾律在某种意义上潜在地位于这儿。我在这儿无法探讨可能同这种矛盾律相联系的那些实事性的问题。我仅仅强调，即使在今天，其实包括它的整个历史，矛盾律无论是就其表达来说，还是就其起源来说，都是有争议的：它是从同一律（der Satz der Identität）那儿派生出来而奠基在它之上呢，或者它是一个独立的原则？就其法则性质和准则性质来说，它也是有争议的：它是命题-表达（Sätze-Sagen）的一项规则、即一项命题法则（Satzgesetz）呢，还是一项是之法则（Seinsgesetz）、即表达了一种是之联系？人们甚至一起接纳这两者？只要还没有澄清命题本身、即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特定样式，那么，就不可能对之有任何正确的解决。


  对于我们来说，仅仅重要的是该对话本身的核心：这样一种彻底追问，以及由此而来动摇和最终抛弃各种不真实的δόξαι［意见］，仅仅在一种事先的συνάγειν εἰς ἕν［结合为一］中才是可能的。这种对δόξαι［诸意见］的ἀπαλλαγή［摆脱］（参见230c2）、“清除”，同时是一种ἐξελεῖν［移开］（参见，同上），即“移开”那妨碍各种μαϑήματα［学问］（参见，同上）、妨碍真正积极学习的东西。一旦这种ἐϰβολή［抛弃］、这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成功了，那么，被净化了的那种人ἡγούμενον ἅπερ οἶδεν εἰδέναι μόνα, πλείω δὲ μή［相信除了知道他所知道的，不再有别的什么。］（参见230d3），“他认为他知道且仅仅知道他已经看到的”、他本人在洞察中已经占有的，“不再有别的什么”。这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被称作μεγίστη［最重要的］和ϰυριωτάτη［最为决定性的］（230d7）、“最高的和真正决定性的”，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它们毕竟首先为此是打开了同世界及其自身的一种可能的相遇。由此出发，ξένος［客人］早前才能够说：这种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和这种ϰάϑαρσις［净化］，ἀντίσταϑμος［抵得上］传授、即对认识的传授的其他可能方式的整个多样性。由此下面这点就是清楚的：柏拉图根本没有谈论认识之实事内容，涉及的仅仅是此是本身之是——只要它是在进行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或是在ἀγνοία［无知］中。这同ἀγνοία［无知］本身——它仅仅是一种是之情状、排除了被知识到的东西作为被知识到的东西之所有实事内容——相一致。因此，迄今就其所教授的东西而来的智者之考察，都完全在形式上进行。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经验到智者在哲学和理论上教授的是什么，因为从一开始定位所朝向的，就是在其真正的是之结构上——它同任何含有实事的知识相比自然都是形式的——展露他们的知或无知、他们的ἀμαϑία［愚蠢］。


  因此，现在要问的是：那些“使用这门τέχνη［技艺］”的人、χρώμενοι ταύτῃ τῇ τέχνῃ［那些使用这门技艺的人］（参见230e5），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智者吗？


  d） 第6种分开之结果：哲学作为“出身纯正的智者术”。在哲学和智者术之间的相似。关于智者术的困惑


  我们能够说，现在所发现的，προσέοιϰέ γε τοιούτῳ τινί［同那种东西相似］（231a4）、“在某种意义上同那样一种东西相似”，即离它很近。但ξένος［客人］同时提出下面这点供思考：δεῖ πάντων μάλιστα περὶ τὰς ὁμοιότητας ἀεὶ ποιεῖσϑαι τὴν φυλαϰήν［尤其必须警惕相似的东西］（231a7以下），“面对相似，必须加以防范。”诸位回想一下我们早前在《斐德罗》中关于ὁμοιοῦν［使相似］和ὁμοιοῦσϑαι［相似］所说的。对διδασϰαλιϰή［教导术］的这种描述和阐释，自然是有意要把智者同哲学家非常紧密地联系到一起。首先由此提供出来的，无非就是那已经可供利用的自然的公众见解：它将智者、哲学家和πολιτιϰοί［政治家］混淆在一起，并且认为一个就是另一个，从而无法加以区别。现在，这种个人印象只是更加明确地形成了并变得尖锐了，以至于在智者和哲学家这两者走得如此近的地方，显然必定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它能区分这两者，那会是在一种根本意义上区分它们。但为了不流露这点，甚或可能为了故意不积极地从内容上刻画哲学，柏拉图把已经发现出来的东西称作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术］，诚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术］——γένει γενναία［出身高贵的注323］（231b以下）、“出身纯正的（echtbürtig）”智者术，它来自于它那真正的是之纯正家族（der echte Stamm ihres eigentlichen Seins），它其实是实际的智者仅仅冒充出来的那种东西。与作为σοφιστιϰὴ γένει γενναία［出身高贵的智者术］的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这一称号相比，亚里士多德称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术］为φαινομένη φιλοσοφία注324［显得是哲学］注325。


  因此，在智者究竟真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现在似乎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抛回到了开始，有的仅仅是：现在，无知或迷惑是一种明确的东西并且仿佛得到了澄清。所以泰阿泰德说：ἀπορῶ δὲ ἔγωγε ἤδη διὰ τὸ πολλὰ πεφάνϑαι, τί χρή ποτε ὡς ἀληϑῆ λέγοντα ϰαὶ διισχυριζόμενον εἰπεῖν ὄντως εἶναι τὸν σοφιστήν.［由于智者表现得如此多端，我的确已经困惑了，即不清楚什么样的东西如说和断定真相那样说出智者真正是什么。］（231b9以下）διὰ τὸ πολλὰ πεφάνϑαι［表现得如此多端］、关于智者“由于现在已经显示出了如此的多种多样”，“我根本不再能找到出路”、ἀπορῶ［我困惑了］，我不知道τί ὄντως εἶναι［他真正是什么］、“智者究竟实际上是什么”，以及应实际地将之规定为什么。如果我ἀληϑῆ λέγω［说真相］（参见231c1）、“如果我应如我给出事情本身那样说”，并且是διισχυριζόμενον［断定］（231c1）、“可靠地”，那么，我不知道我应说什么。


  §57. 对前面六个定义的总结。统一的基本结构：智者作为ἀντιλογιϰός［辩论者］（231d-232e）


  在重新开始对智者进行积极的规定之前，正如我早前已经强调过的，前面所详细讨论过的东西现在被再次加以了概括：ὁπόσα ［…］ πέφανται［所有……表现出来的］（231d1以下）、“迄今所显现出来的全部”。但下面这点是独特的：这一概括是对依次取得的东西的一种单纯列举；它不是在某种συναγωγή［结合］意义上的总结。它不可能是一种συναγωγή［结合］，因为这种συναγωγή［结合］应由之进行的那种ἕν［一］恰恰还没找到。但这一总结同时也被积极地定位了，那就是恰恰要为让ἕν［一］变得可见这一任务做准备。我们再次在对分散的东西、διεσπαρμένα［分散开的东西］的一种单纯集中和一种真正的συναγωγή［结合］之间，有了一种区分。συναγωγή［结合］应将ἕν［一］取作引导线索，并且这种ἕν［一］应从事情——它的各种现象在这儿被集中在一起了——那儿取得。


  我们为之寻找ἕν［一］的那种事情之基本性质是τέχνη［技艺］。的确从一开始，智者就从这种独特的τέχνη［技艺］之角度被看。于是显现出智者是一种ἐπιστήμων τις πολλῶν［对许多东西有知识的人］（232a1）。我们面前具有一种τέχνη［技艺］，它关乎形形色色的东西、关乎在不同的定义中所展露出来的东西。μιᾶς δὲ τέχνης ὀνόματι προσαγορεύηται［但又被冠以某种单一的技艺的名称］（232a2）。对于处在多种多样角度中的这种τέχνη［技艺］，我们总是具有单一的ὄνομα［名称］、单一的称呼。但这样一种情形——即单一的现象以如此多种多样的方式显现出来，却又总是被冠以相同的名称——“有可能是不正常的”、τὸ φάντασμα τοῦτο ὡς οὐϰ ἔσϑ' ὑγιές［这种情形可能不是正常的］（232a2以下）。但那处在这样一种情形中的人——即某一现象没有向着ἕν［一］定位而是在多种多样的角度中被给予他，以至于他能稳妥地把名称的独一无二赋予给某种单一的事情，这样一种人οὐ δύναται ϰατιδεῖν ἐϰεῖνο αὐτῆς 〈τέχνης〉［未能看清（技艺）本身中的那种东西］（232a4）、“他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未能真正看清于τέχνη［技艺］那儿”εἰς ὃ πάντα τὰ μαϑήματα ταῦτα βλέπει［所有这些学问所朝向的那种东西］（232a4以下），即“所有这些精通所着眼于的那种东西”、它们向之定位的这种ἕν［一］。由此要为τέχνη［技艺］之多种多样的方面取得ἕν［一］的那种方法得到了先行标画：不是在τέχνη［技艺］中——只要对于某种东西来说它是一种多样性的行为，而是根据它与之相关的那种东西。因此，现在必须问：尽管有着多种多样的精通，但这种τέχνη［技艺］在真正意义上所精通的东西真正是什么？因而精通之何所通（das Worin），作为某种ἕν［一］而被寻求。ξένος［客人］说：ἓν γάρ τί μοι μάλιστα ϰατεφάνη αὐτὸν μηνῦον.［在我看来，某种一尤其揭示了他。］（232b4以下）“在我看来，某一东西最为αὐτὸν μηνῦον［揭示了他］、使他变得可见”。μηνύειν［揭示］说的是：“显示某种隐藏的东西”。这种东西、这种适合于让那真正的ἕν［一］——整个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都向之定位——被看的结构，被称作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智者被看作ἀντιλογιϰός［辩论者］（参见232b6）。这是在223b5的定义5中被展露出来的那种行为方式。这种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不仅仅是一种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一种在其朝向他人的行为中的驳斥和反驳，而且智者所给出的、他所贩卖的恰恰就是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ϰ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αὐτοῦ τούτου διδάσϰαλον γίγνεσϑαι［并且他成为了其他人的教师，即教授这同一种东西］（232b8以下），他从那构成其真正行为的同一种东西而来，并同时是该东西的教师。


  由此六个定义统一地结合在一起。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包含：


  1.在猎取他们的意义上同他人的交道方式。智者有机会抓住他们，他凭借其言谈的方法和方式使他们成为他狩猎的对象。当他作为ἀντιλογιϰός［辩论者］同他们谈话时，他呈献出他的τέχνη［技艺］。这就是定义1。


  2.他声称给予他们的、他所贩卖的——定义2-4——复又就是这种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最后是


  3.ἔλεγχος［盘问］的、钉在-耻辱柱-上（An-den-Pranger-Stellen）的、进行动摇的实施方式——也在智者的消极意义上——，正如在定义6中被标画的那样，复又是在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意义上διερωτᾶν［盘问］。


  因此，下面这点显现出来了：ἀντιλογιϰός［辩论者］把我们迄今所取得的关于智者的现象上的内容，集中到一个基本结构之上。然而，ἕν［一］本身，只要我们将之理解为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技艺］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所朝向的那种东西，那它就始终还是未加规定的。各种行为都集中在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上，简而言之，集中在λέγειν［说］上、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上。但现在问题是：它要加以处理的东西是什么？


  §58. 智者之定义7。假技艺家（232b-236c）


  a） 智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对象”：τὰ πάντα［一切］


  α） 对智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对象”的列举。对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定位


  考察在232b真正继续进行：σϰοπῶμεν δή, περὶ τίνος ἄρα ϰαί φασιν οἱ τοιοῦτοι ποιεῖν ἀντιλογιϰούς.［让我们考察一下，关于什么这些人说能够造就一些辩论者。］（232b11以下）那么，对于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来说，什么真正是其领域？现在这应经受一种σϰέψις［考察］、一种探究；应规定这种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技艺］包含些什么。这种σϰέψις［考察］应ἐξ ἀρχῆς［从头］、从头进行，——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属于该领域。这一思考涉及232c-232e。


  智者在其言谈中所涉及的，是


  1.τὰ ϑεῖα, ὅσ' ἀφανῆ τοῖς πολλοῖς［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见的那些神圣的东西］（参见232c1），“神圣的东西，对于多数人、对于大众是不可见的那种东西”，由此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但在这儿，本质性的东西是：τὰ ϑεῖα［神圣的东西］、神圣的东西，是是者，并且尤其是真正是着的东西——在那毕竟是的东西之最为杰出的方面之意义上。


  2.ὅσα φανερὰ γῆς τε ϰαὶ οὐρανοῦ ϰαὶ τῶν περὶ τὰ τοιαῦτα［地上、天空中的那些可见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232c4以下），“所有那些如大地和天空那样显而易见的东西”；也即除了那杰出地是着的东西之外，每个人都能看见的那首先-是着的东西（das zunächst-Seiende），即σώματα［物体］。


  3.他们ϰατὰ πάντων［就一切］注326谈论γένεσις［生成］和οὐσία［所是］（参见232c8），“着眼于所有前述是者，谈论是（das Sein）和走-向-是（Zum-Sein-Kommen）”。也即是说，他们不仅谈论最为杰出的是者和首先被给予的是者，而且也谈论这些是者的是。


  4.他们讨论各种νόμοι［法律］和σύμπαντα τὰ πολιτιϰά［所有的城邦事务］（参见232d1）、所有关乎πόλις［城邦］和πόλις［城邦］之是的东西：讨论ζῷον πολιτιϰόν［政治的动物］、即人之是所关乎的一切。因此，他们把人的生活本身作为一种是者加以讨论。


  5.讨论τέχναι［各种技艺］，并且尤其是περὶ πασῶν τε ϰαὶ ϰατὰ μίαν ἑϰάστην τέχνην［讨论整体的技艺和各门单独的技艺］（232d5以下），讨论精通某种东西的所有可能的方式，无论是整体地还是逐个地，在这儿，其中所有的认识、科学和原理都要加以理解。


  由此穷尽了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活动其间的范围。它所处理的是：所有的是者、是，以及精通、即对这些是者和是的拥有。Φαίνεται γοῦν δὴ σχεδὸν οὐδὲν ὑπολιπεῖν［看起来几乎不会遗留任何东西］（232e5），“除此之外显然根本不再有任何东西”，以至于智者事实上ἐν ϰεφαλαίῳ περὶ πάντων［总而言之关乎一切］（232e3），“总而言之”谈论“一切”；并且声称给出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所有东西的正确δύναμις［能力］。就那对于柏拉图、对于他的哲学来说已然在此的视域之积极的标画而言，这一总结自然也是重要的：作为神和世界的是者、在人之意义上的是者，以及就所有这些来说的这些是者之是，同时还有精通——即对是者和是的所有这些方式的精通——的各种方式。于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凭借这一规定，即ἀντιλογιϰὴ τέχνη［辩论技艺］关乎τὰ πάντα［一切］，如何取得了关于τέχνη［技艺］本身的一种本质性的东西和本质性的刻画，τέχνη［技艺］本身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对象而在其是上得到了刻画。


  智者已经在诸角度的某种多样性上显现出来了，并且尤其是这样：这种多样性是在日常的看中被给出的。如果人们首先追随文本，那么，这种多样性就以τέχνη［技艺］和对它的可能划分为基础。人们通过这种方法的确会得到一种多样性，并且也能够图型化地划分不同规定之间的联系。然而，要加以处理的是走到这种外在结构的后面去，返回到这种多样性奠基其上的东西那儿去。角度的这种多样，并不位于日常观看和考察的随意性之上，相反，它奠基在这儿所涉及的是者本身的结构之上。不是日常考察的不准确性和暂时性，而是这儿要加以考察的东西的结构本身，在其自身那儿具有一种多样。


  β） 对作为交道方式的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的阐明。交道的诸结构要素（同何者——如何——什么，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在柏拉图那儿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的优先


  τέχνη［技艺］——我们的确已经将之规定为一种精通，作为这种精通乃是一种在最为宽泛意义上同某种东西打交道的结构要素。人的此是同某种东西打交道、同某种东西相关。这种打交道包含：1.同何者（Das Womit），2.交道、操劳的某种确定的方式（Weise），3.在这种打交道中，什么（Was）恰恰在特别的意义上被操劳了。如果我们首先将自己局限于这三个结构要素，那么，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它们包含在每一作为打交道的打交道中，因此也包含在每一作为τέχνη［技艺］的τέχνη［技艺］中，从而每一τέχνη［技艺］基于自身就提供了从这三方面被看这一可能性。就智者来说：他与之打交道、他真正与之相关的那个何者，是人、他自己类型中的那种是者——这种是者出现在世界中并与他一道是。以我们本己的是之方式同我们一起是的这样一种是者，我们将之称作“共同世界（Mitwelt）”注327。


  反之，我们与之相关的、不以我们自己的是之方式是的那种是者，我们将之称作“周围世界（Umwelt）”——树木、石头、陆地、海洋。于是，人是智者与之相关的那种是者。但人之是被规定为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的动物］。因此，智者与之相关的那种是者是λόγον ἔχοντες［具有逻各斯的是者］。打交道之方式、操劳之方法是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或者λέγειν［说］。并且打交道要操劳的那个什么，是παιδεία［教育］、即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的一种特定δύναμις［能力］。因此，智者那首先完全在形式上被刻画为τέχνη［技艺］的是之结构，现在变得具体了。同何者打交道的那个何者，是被λέγειν［说］所刻画的那种是者；打交道之方式是λέγειν［说］；在这种打交道中要加以操劳的那种东西复又是λέγειν［说］。因此，恰恰在这儿，在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中，λόγος［逻各斯］之结构的多样性同时变得可见。


  打交道之同何者（Womit）、如何（Wie）、什么（Was）这些不同的结构——它们属于这儿所要考察的那种是者本身之是——，就它们那方来说，于是能够时而被暂时地加以考察，时而被真正地加以考察。这些基本结构本身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角度。由此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只要这儿所涉及的以及这儿被τέχνη［技艺］这一称号所显示的这种是者，——只要这种是者本身——并且无非就是人之是——没有根据其诸基本结构而加以展露，那么，在对总是在某种方式上是可见的这些结构的阐释中，就存在着某种不确定。因此，正如哲学史所显示的，就会出现下面这点：此是的某些结构的确总是被看见了；但总是某一结构具有优先性，并且根据它其余的结构才得到阐释注328。


  这种缺陷——它甚至自然存在于柏拉图那儿，显现在下面这点上：在多种多样的要素——它们于智者身上所取得——之范围内，对ἕν［一］的追问，首先选取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方向。我们迄今于智者身上所看到的所有这些结构向着什么集中？——柏拉图追问到。并且他基于事情本身，即基于τέχνη［技艺］，并且尤其是在作为打交道的打交道所关乎的那种东西之方向上、在被操劳的那种东西——非常粗略地讲：智者真正所做的东西，他在其行为中与之相关的那种东西——之意义上，规定朝向ἕν［一］的这种方向、这种可能的统一——只要它恰恰必须是一种含有实事的统一。这就是τέχνη［技艺］ 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的意义。如果对τέχνη［技艺］的一种考察选取了朝向要加以操劳的东西这一方向，那么，它就面临首先从内容上刻画这一什么之任务。而这种内容上的刻画必然导致：根据它，与这一什么相关的行为之方式，同时得到一种规定。也即是说，随着对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和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的刻画，同时获得了规定这种λέγειν［说］本身之是的可能性。


  正如柏拉图的列举所显示的，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根据内容上的刻画包含着所有那些毕竟能够是谈论之可能对象的东西。在这种列举中，柏拉图从最为杰出的是者前往最切近的-是者（das Nächst-Seiende），并且规定了就其是来考察这些是者的可能性；然后他前往同此是本身相关的那种是者，最后来到能够使得所有是者和这些是者之是变得可通达的那种行为、即τέχνη［技艺］。从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能够与之相关的那种东西之纲要中得出：在智者那儿包含着一切。所有就其是而言的是者，以及于它们那儿的精通方式，所有这些全都落入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之范围中。


  γ） 对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在是态学上的整个问题的最初显示：不是者之是


  独特的东西是：这种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即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在它所关涉的那种东西那儿成为不可能性。因此，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将自己表明为一种不可能性，这意味着某种不可能是的东西。因为πάντα ἐπίστασϑαι［认识一切］（233a3），这似乎仅仅属于诸神。这虽然是一种否定性的规定，但我们根据前面的考察、即在定义6那儿已经看到：在那儿有一插入——自然不是无意的，揭开是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这种行为被规定为ϰίνησις［运动］，被刻画为ὁρμή［渴望］注329。换句话说：人之是，只要它向着认识进行定位，那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就是在途中。它在对是者的揭开、即在ἐπίστασϑαι［认识］上永不会终结。因此，πάντα ἐπίστασϑαι［认识一切］这一宣称，在其自身就是一种是之不可能性（Seinsummöglichkeit）。因此，根据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在其是上把自己揭露为不可能。然而，通过前面的阐释已经同时证明了：这种τέχνη［技艺］实际上同智者的生存一道在此是，从而我们同智者、同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一道面临一种现成的、但根据其是又是不可能的是者；于是，我们先行抓住了后面的东西：不是者之是。


  诚然，柏拉图在这个地方尚未转向我们已经阐述过的这个问题。然而，接下来的东西恰恰显示，他对证明这样一种τέχνη［技艺］的现成地是（Vorhandensein），以及由此而来证明不是者的现成地是有多么感兴趣。因此，他首先并未追问最后的可能性以及奠基着诸如不是者之是这种东西的那些最后的基础。而是问：这样一种独特的τέχνη［技艺］，如何能够基于我们迄今在τέχνη［技艺］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儿所一般认识到的那种东西而变得可理解？因此，柏拉图在这儿尚未走得如后面那样远；在这儿，于这种独特的现象那儿、于不是者之是那儿，他已经让前面关于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并破灭。方向复又首先变得具体了。


  b） 以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为例，对实际的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之是的具体证明


  α） 作为ἐπιστήμη δοξαστιϰή［貌似的知识］的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之实际的是


  问题是：这样一种τέχνη［技艺］ ——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它的确就是一种不是者——如何能够变得可理解？到底可能有这种东西吗？借助于τέχνη［技艺］之自然的自身之解释（Selbstauslegung），到底能不能让这种东西变得可理解？因为，如果它作为τέχνη［技艺］是在此的，那么，它必定在共同一起是之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理解性，并且它根据其意义越是关涉到他人，可理解性越是更高。因此，下面这点在这儿要再次被明确地考虑到：智者们事实上有追随者，他们为了其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而收费；由此表明他们事实上πάντα ἄρα σοφοὶ τοῖς μαϑηταῖς φαίνονται［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显得在各方面都是智慧的。］（233c6）“对于他们的学生来说，他们看起来如此，并且实际上被视为πάντα σοφοί［在各方面都是智慧的］、精通一切的这样一种人”，οὐϰ ὄντες γε［其实他们不是如此］（233c8），“尽管他们不是如此”。因此，这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一种δοξαστιϰή［貌似的］〈知识〉（参见233c10），“这样一种知识，它在其自身就具有下面这种可能性，即能够冒充为它所不是的那种东西”。


  面对这一独特的现象——即某种东西冒充为它所不是的那种东西——生起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询问和尝试首先发现，在这种τέχνη［技艺］之范围内，貌似（das Schein）、仅仅-看起来-如此（das Nur-so-Aussehen）这种现象位于何处。柏拉图没有直接于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那儿、于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那儿澄清这种貌似、仅仅-看起来-如此、δοξαστιϰόν［貌似］之性质，相反他说：Λάβωμεν τοίνυν σαφέστερόν τι παράδειγμα περὶ τούτων［因此，让我们举出关于他们的一个更为清楚的范例］（233d3以下），“因此，我们打算举出一个例子”，并由此弄清楚在一种τέχνη［技艺］之范围内诸如δοξαστιϰόν［貌似］这样的东西可能位居何处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柏拉图在这儿举出παράδειγμα［范例］而没有直接让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成为分析之主题，因此他于παράδειγμα［范例］那儿、而不是于λέγειν［说］那儿，指出貌似之性质，这不是偶然的。诚然，在后面，基于那已经澄清了的不是概念，他再次着手谈论λόγος［逻各斯］，以及谈论在这儿起着奠基作用的ψεῦδος［假］之现象。然而，柏拉图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其他对话那儿也没有成功地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之结构的范围内，揭开ψεῦδος［假］这种独特情状以及它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可能性。这与下面这点有关：他还没有在诸主要结构中看到λόγος［逻各斯］，与之相关联他关于φαντασία［想象］和δόξα［意见］的概念依然还是不确定的。并且我们在这儿还取得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对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技艺］之阐释的暗示。早前λέγειν［说］的确被规定为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被规定为在其ἀληϑές［真相］上对是者的占有。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λέγειν［说］，即把它看作占有、看作把是者作为未被遮蔽的东西加以拥有，并且弄清楚了位于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中的那种声称，那么，这意味着：就它声称能够在其未被遮蔽中拥有所有是者而言，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术］是不可能的。


  β） 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作为ποιεῖν δοϰεῖν［使看起来］。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作为ποιεῖν δοϰεῖν λέγεσϑαι［使看起来被说］


  那么问题就是，δοξαστιϰόν［貌似］以及由此而来的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技艺］之是的这种不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根据其自身而得到理解。柏拉图在这儿选取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他指出这种不可能性之现成地是、即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之现成地是〉，有可能来自一种更高的不可能性之现成地是。他把考察转向我们完全陌生的一种联系。Εἴ τις φαίη μὴ λέγειν μηδ' ἀντιλέγειν, ἀλλὰ ποιεῖν ϰαὶ δρᾶν μιᾷ τέχνῃ συνάπαντα ἐπίστασϑαι πράγματα［如果有人说，他不仅知道如何说和辩论，而且知道如何凭借一种技艺创制和做成一切事情］（233d9以下），“如果有人说，ἐπίστασϑαι［知道］、他不仅懂得对所有在此是的东西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且他甚至懂得在一项τέχνη［技艺］中创制一切”，也即是说，如果不仅在我们前面已经将之视作一种不可能性的方面，即λέγειν［说］、谈论先前已经是现成的一切东西，而且他甚至进而宣称能把那尚未在此是的东西、确切说来就是一切东西带入此是，——那么，对之能作何反驳？泰阿泰德首先并未准确理解这儿所意指的，也即是说，柏拉图在这儿想让下面这点变得更加清楚：事实上在这儿要引出一种ποίησις［创制］观念，通过它，所有一切、即前面被列举为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的可能性之范围中的所有东西，都会被创制出来、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参见219b4以下）。就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仅能够谈论已经现成的东西，而且能够将所有一切首次带入是中，泰阿泰德说：这种东西可能只在“玩笑”中是、παιδιὰν λέγεις τινα［你在说某种儿戏］（234a6）。在开玩笑时才可能有着这样一种行为：在它所做、所创制的东西身上，它仅仅看起来好像它实际地做了它所关乎的东西。如果这种东西仅仅在玩笑中才是可能的，那么就意味着：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不是一种真正的ποιεῖν［创制］。那在这儿有的是何种ποιεῖν［创制］？在这儿于一定限度内的确还是得到承认的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之非真实性，位于何处？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不是一种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而是一种ποιεῖν πάντα δοϰεῖν［使一切看起来］、即一种“使得所有一切看起来如此这般”；因此，它不是在制作意义上的ποιεῖν［创制］，而是——诚然在一定方式上与之相似——一种让某物被看的使得（Machen）。因为诸位必须在这儿回想起我们早前已经强调过的：在当下地是（das Gegenwärtigsein）之意义、作为这种可见地是（Sichtbarsein）的〈当下地是〉之意义上某种完成了的是者之此是，同作为让某物被看（das Sehenlassen）之意义上的ποιεῖν δοϰεῖν［使看起来］的那种ποιεῖν［创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联系。希腊人同样认为，甚至那在真正意义上创制出某种东西的人，与此同时也在让那种东西被看，即与此同时一种εἶδος［外观］在其含有实事性上被给出了。甚至在作为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的真正ποιεῖν［创制］中，也同时显露出带-入-当下化-中（In-die-Gegenwart-Bringen）和如此让-被看（Sehen-lassen）之意义，诚然是这样的：事情在其自身是到场的。但在这儿，于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那儿，ποιεῖν［创制］并未涉及事情，而是涉及δοϰεῖν［看起来］：它看起来如此。因此，被创制出来的东西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它的μίμημα［模仿品］、它的“模仿品（Nachahmung）”。但现在这种模仿品同是着的事情一道被同一个名称所称呼：μιμήματα ϰαὶ ὁμώνυμα τῶν ὄντων［模仿品同是者具有同样的名字］（234b6以下）；画出来的树如实际的树一样也被称作树。只要对世界的考察和对它的判断在自然言说中逗留在言语、言说那儿，那么，也就存在着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我们能够在我们平均地谈论的那种东西身上取得我们的方向，以至于无法立马就能根据ὄνομα［名称］本身推断出，所涉及的是一种μίμημα［模仿品］，还是在真正意义上的ὄν［是者］。在这件事上，那些明确怀有ποιεῖν πάντα δοϰεῖν［看起来创制一切］意图的人就是如此行事的，即他们让他们所显示的东西πόρρωϑεν［从远处］（234b6）、“从远处”被看；他们没有给出追查事情的可能性。在这种从远处、πόρρωϑεν［从远处］而不是ἐγγύϑεν［在近旁］的让被看之类型中，正如后面所说的（234d4），他们有可能在他们真正做的事情上λανϑάνειν［进行遮蔽］（234b9）、“保持隐藏”。δυνατὸς ἔσται τοὺς ἀνοήτους τῶν νέων παίδων, πόρρωϑεν τὰ γεγραμμένα ἐπιδειϰνύς, λανϑάνειν ὡς ὅτιπερ ἂν βουληϑῇ δρᾶν, τοῦτο ἱϰανώτατος ὢν ἀποτελεῖν ἔργῳ.［通过从远处显示那些画，能够让青年中那些无甚理解的人，以为他事实上完全能够做成他想做的任何事情。］（234b8以下）。因此，这儿涉及这样一种人：他画了一些画，并从远处把它们显示给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以至于接下来他们相信它们就是诸事情本身，并且相信他能够在事实上做成那些事情。


  这种行事方法就是下面这样一种τέχνη［技艺］的行事方法：让某种东西从远处被看，并由此将自己冒充为创制事情的那种人，——柏拉图于是说，这样一种τέχνη［技艺］最终存在于περὶ τοὺς λόγους［逻各斯方面］（234c2），即存在于λέγειν［说］之领域，以至于似乎在这儿也有着一种πάντα λέγειν［说一切］，但这种λέγειν［说］好像不是一种真正的λέγειν［说］，而是一种ποιεῖν πάντα δοϰεῖν［使一切看起来］、对事情的这样一种谈论：即“显示、让被看”，δειϰνύναι εἴδωλα［显示图像］（234c5以下），“仅仅看起来”如被谈论的事情“那样的东西”，并且尤其是谈论了一切。因此，显示出来的不是εἶδος［埃多斯］和οὐσία［所是］，而是εἴδωλον［图像］；不是如其在其自身那样的事情本身，而是如其仅仅在最切近的方面所看起来的那样。这种ποιεῖν λέγεσϑαι［使被说］——如在234c的结尾处所深刻地说的那样，是：ποιεῖν ἀληϑῆ δοϰεῖν λέγεσϑαι［使真的东西看起来在被说似的］（234c6以下），“使得看起来仿佛真的东西在被说似的”。在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中的这种独特现象，就是ποιεῖν δοϰεῖν［使看起来］，并且在这儿关乎λόγος［逻各斯］，即ποιεῖν δοϰεῖν λέγεσϑαι［使看起来被说］。


  γ） 把智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归入ποίησις［创制］中。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作为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智者作为μιμητής［模仿者］。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作为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ποιεῖν［创制］、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λέγειν［说］的基本意义之一致性：让-被看。在希腊人那儿的是之意义：当下地是


  由此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完全新的联系那儿：ἀντιλογιϰός［辩论者］的τέχνη［技艺］作为一种λέγειν［说］的τέχνη［技艺］，根据一种完全不同的实施方法而被阐释了。早前真正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是占有，是ϰτῆσις［获取］、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但在这儿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ϰή［辩论技艺］是一种ποιεῖν［创制］，因此，同在对事情本身的占有、让-它-给出它自己（Sich-geben-Lassen）之意义上的真正的λέγειν［说］相比，它在结构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并且这种ποιεῖν［创制］——它不同于把某一已经现成的东西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不是一种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注330，相反，它关乎δοϰεῖν［看起来］；也即是说，在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中不是事情本身被创制出来，而是事情给出-自己的一种确定的方式被创制出来注331。但给出-自己（Sich-Geben）的这种确定方式，是在仅仅-看起来-如同-一样（Nur-so-Aussehen-wie）中、在εἴδωλον［图像］中的给出-自己。因此，正如已经说过的，在这儿λέγειν［说］不是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不是ϰτἡσις［获取］，而是一种ποιεῖν［创制］，并且作为ποιεῖν［创制］，它是对仅仅-看起来-如同-一样的ποιεῖν［创制］，是对各种τὰ εἴδωλα［图像］的ποιεῖν［创制］。所以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是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参见235b8以下）；并且由此智者被称作μιμητής［模仿者］：μιμητὴν ϑετέον αὐτόν τινα［因此应当把他认作某种模仿者］（参见235a8），“他以某种方式是那是的东西的某种模仿者”。


  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柏拉图更加深入地把握了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即这种τέχνη［技艺］所关乎的那种东西：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是各种εἴδωλα［图像］。与智者最终所从事的东西相关的那种行为，是一种ποιεῖν［创制］，并且只要它是一种λέγειν［说］，那它就不是它必须真正是的那种东西，即一种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一种让-它-给出它自己。智者只不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那要加以谈论的是者之照面方式。因而在δυνατὸς λέγειν περὶ πάντα［能够说一切］这种意义上的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实际上是以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的方式在此。因此这将意味着ποιεῖν［创制］不是真正的，而仅仅是开玩笑。从而在智者那儿，其手艺仅仅通过下面这点才是可能的：他仅仅针对那些πόρρω τῶν πραγμάτων τῆς ἀληϑείας ἀφεστῶτας［远离事情之真］（234c4以下）的人、“那些离事情之未被遮蔽还非常远的人”，也即那些还根本不能根据事情来检查智者在其言谈中先行给予他们的那些东西的人。诚然ξένος［客人］指出了下面这点：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各种παϑημάτα［遭遇］（参见234d5）、通过“他们所遭遇的”，甚至那些在智者的学校受过教育的人也被带到事物ἐγγύϑεν［身边］、“身边”，并被迫ἐναργῶς ἐφάπτεσϑαι τῶν ὄντων［清楚地把握诸是者］（234d5以下）、“非常清楚明白地把握”事物，以至于一种区别——即在τὰ φαντάσματα ἐν τοῖς λόγοις［在诸逻各斯中的假象］（参见234e1）、“在对事物的言谈中首先仅仅如此显现出来的那种东西”和那处在真实的同事情的相关中、在对它们的深入研究中实际地在此是的东西、即τὰ ἔργα［诸事情］（参见234e2以下）这两者之间的那种区别——跃入眼帘。但即使这样，尽管σοφιστιϰὴ τέχνη［智者的技艺］已经作为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变得可理解了，但柏拉图还是没有就此打住。假象之独特的现成地是（das eigentümliche Vorhandensein des Scheins）还要更加深刻地加以暴露，也即是说，不是任何随意的不是（Nichtsein）、即不-是-真实的东西（Nicht-das-Wirkliche-Sein），都已经能够成为他所汲汲追求的那种讨论在主题上的基础。对不是者之独特的是、对这种不可能性之现成地是的可能性的一种进一步澄清，产生自下面这一更加深入的考察，那就是：考察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究竟真正想要从事的东西；说得更确切些，εἴδωλον［图像］在其自身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如此（das So-Aussehen）和某种东西-把-自己-冒充-为-某种东西（das Sich-Ausgeben-von-etwas-als-etwas）注332的哪些可能性，位于作为εἴδωλον［图像］的εἴδωλον［图像］中。


  我们今天注333已经讨论过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准备着朝向对不是者之是的讨论进行最后一跃的那种极其困难的联系，只能如下面这样加以掌控，那就是澄清已经包含在前面的诸定义中的那种基本意图：证明一种不可能性之实际的现成地是（das faktische Vorhandensein einer Unmöglichkeit），即证明不是之是（das Sein des Nichtseins）注334〈的实际的现成地是〉；对于柏拉图来说，这种不可能性总还是一种不可能性，只要下面这一命题还在起作用：是者是（das Seiende ist），不是者不是（das Seiende ist nicht）。恰恰基于直至柏拉图还在进行统治的这种自明性，需要下面这种烦琐性和殚精竭虑，那就是首先实际地证明这种不可能性之现成地是，并且直至进入到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之最内在的结构中发现该不可能性。我们将看到，一旦这一目的达到了，考察看起来就完全失去了先前的基础，并且只是在后面临近对话的末尾，才返回到那儿。如果柏拉图要首先证明不是之是那实际的现成地是，那他就必须依照对话的结构首先如下面这样来实行，那就是：他还不能使用他后面所赢得的认识，相反，他必须如此显示不是者之是，以至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恒常地以巴门尼德的命题作后盾——该命题真正地把〈不是者之是〉当作荒谬的对它加以禁止。在此有着独特的困难和柏拉图所选择的那种道路之类型：他没有直接在他主要感兴趣的λέγειν［说］那儿进行显示，也没有在智者本身的τέχνη［技艺］那儿进行显示——那儿实际上有着一种不是者，相反，他尝试把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置于另一种τέχνη［技艺］——在它那儿实际有着如〈不是者〉这样的东西，并且该技艺作为这样的技艺也更加靠近自然的理解——之视域中：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之视域中。


  柏拉图在基于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之视域对σοφιστιϰὴ τέχνη［智者的技艺］的这种澄清那儿，没有任意行事，这能够从下面这点得到澄清：这两种τέχναι［技艺］之行为——一方是在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意义上的ποιεῖν［创制］，另一方是λέγειν［说］——在某种结构性的意义上具有一种共性。早在为了钓鱼者之规定而对视域进行先行规定之前，就已经谈到了ποιητιϰή［创制术］，这使得有机会指出οὐσία［所是］概念处在同ποιεῖν［创制］的一种联系中，ποιεῖν［创制］无非就是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注335。ποιεῖν［创制］意味着：摆置-出来（Her-stellen）；μίμησις［模仿］、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意味着：向着-摆置（Dar-stellen）注336；λέγειν［说］意味着：使公开（Offenbarmachen）、δηλοῦν［揭示］。所有这三种行为方式就它们所关乎的那种东西来说，都具有让-被看（das Sehen-lassen）这一基本意义：在制作意义上的创制，是一种使可支配（Verfügebarmachen），并且由此摆置入可支配性中、摆置入当下中，因此就是让被看；同样，在栩栩如生地描写中的那种描写、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也是一种让-被看；并且λέγειν［说］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在这儿，成就本身（die Leistung selbst）之基本意义是重要的。这种基本意义的同一性是这样：它建议，根据μίμησις［模仿］——它作为以向着-摆置的方式的让-被看，或者根据ποίησις［创制］——它作为以摆置-出来的方式的让-被看，来澄清让-被看的各种方式——如它们处在λέγειν［说］中那样。在ποίησις［创制］中有着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出来的东西］= οὐσία［所是］=εἶδος［外观］，即“被看到的东西”、在此是的东西；相应地，在λέγειν［说］中有着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出来的东西］、在ἀληϑές［真东西］意义上的ὄν［是者］。在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中μιμούμενον［被模仿出来的东西］是εἴδωλον［图像］。相应地，在λέγειν［说］中——只要它是一种μίμησις［模仿］类型——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就将属于一种εἴδωλον［图像］类型。ἀληϑές［真东西］、εἶδος［外观］、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全都是被揭开了地是之方式，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全都关乎看。因此，当柏拉图把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置于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之视域中时，对这一视域的选择不是偶然的，相反，它奠基在事情本身之上，即奠基在ποιεῖν［创制］和λέγειν［说］之间或者οὐσία［所是］和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间的那种联系类型之上，只要对于希腊人来说，是（Sein）恰恰意味着在场-是（Anwesend-sein）、当下地-是（Gegenwärtig-sein）。


  考察首先于智者那儿开始：通过对其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之对象的确定——是πάντα［所有一切］——显示出这种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在其自身就是一种不可能性。但不是要否认：它存在（existiert）。因此，那不可能是但又的确是的东西，只能仅仅基于一种朝向非真实性的变式（Modifikation zur Unechtheit）而是。这种变式被παιδιά［儿戏］这一术语所表达：它真正仅仅是“玩笑”。这种朝向非真实性的变式，实际上在此也位于所有的技艺之中，这并不是说技艺作为技艺是不真实的：相反，它实际上是在此的，并且有合法性。但恰恰通过技能的这种实际性，不是者之是显现出来。于是问题是：不是者之是，如何能够根据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之视域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更为确切地说：这种不是者在其是上真正是在哪儿？那于μιμητιϰὴ τέχνη［模仿技艺］那儿要求承认不是者之现成地是的东西，是什么？


  c） 根据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之视域，对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ϰή［智者的技艺］之实际的是的进一步证明


  α） 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的两种类型：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和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εἴδωλον［图像］的两种类型：εἰϰών［映像］和φάντασμα［假象］。借助图像现象对认识现象的澄清的失败。胡塞尔对图像是（Bildsein）的澄清


  活在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中的那种ποίησις［创制］具有ποιεῖν εἴδωλα［创制图像］这一任务，这无非意味着ἀπεργάζεσϑαι τὴν τοῦ μιμήματος γένεσιν［实现模仿品的生成］（参见235e1以下），“实现、完成μίμημα［模仿品］、即模仿品的生成（das Werden）、走-向-是（das Zum-Sein-Kommen）”。更清楚地讲：ποιεῖν δοϰεῖν［使看起来］，即把那仅仅看起来如某种东西但并不真正是的东西εἰς οὐσίαν ἄγειν［带入所是］、带入是中。于是，为了完全弄清楚在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那儿的不是者之是，柏拉图进一步探究了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的这种ποιεῖν εἴδωλα［创制图像］，并且区分出两个εἴδη［种］：1.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参见235d6），即一种特定的创制εἴδωλα［图像］的方法，在那儿εἴδωλον［图像］具有εἰϰών［映像］（参见236a8）之性质；2.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参见236c4），在那儿同εἰϰών［映像］相比εἴδωλον［图像］具有一种被调整的性质，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它是φάντασμα［假象］（236b7）。只要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一方面创制各种εἰϰόνα［映像］，另一方面创制各种φαντάσματα［假象］，那么，在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之范围内就会存在着一种区别。但两者都是εἴδωλα［图像］。因此，区别必定在于εἴδωλον［图像］之性质。现在要做的，是在看起来-如-某种东西之性质上、严格讲在看起来-如同被描绘的东西本身的关系上，拟定出εἴδωλον［图像］中的这种区别。因此，对εἴδωλον［图像］及不同的可能性的进一步阐明，关系到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或者图像和被图像化者之间的联系；我不说：被映像者（Abgebildetes），因为映像（Abbilden）仅仅是图像化的一种特定类型。


  我们用在这儿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的图像（Bild）现象来开始讨论一种非常重要的联系。只要人们说出下面这点，那么，在是某种东西的图像这一图像-是（das Bild-sein von etwas）注337之意义上的图示（Bildlichkeit），就在哲学中——恰恰部分同希腊哲学相联系——于对认识的澄清那儿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在某种方式上外在于我们、在意识之外的诸对象，或者如人们也说的“超越的（transzendent）”对象，通过一种内在的（immanent）对象而被映像；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仅仅根据那些内在的对象才抵达超越的对象。图示、是某种东西的图像这一图像-是中的结构联系，甚至在人们根本没有明确知道的地方也经常奠基着对认识活动的阐释，但无疑是这样的：人们根本没有真正开始下面这点，那就是更为仔细地看清图示现象或是某种东西的图像这一图像-是现象，真正包含着什么。假如人们走到这一步，那么就会立马看到凭借图示中的这种联系根本无法澄清认识活动。在25年前，胡塞尔已经在其《逻辑研究》中强有力地且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点，但今天人们照样行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根据“第五研究”第2章中的附录注338，在图像现象那儿首先需区分出：1.图像客体（das Bildobjekt）；它意指图像本身，即客体，如挂在墙上的东西，或立于某种底座之上的雕塑。2.图像主体（das Bildsubjet），正如人们所说，它是在图像本身中所展示出来的那种东西。胡塞尔指出：两种对象之间的相似地是（Ähnlichsein）——即使〈相似度〉是如此地高，以至于两者在其什么之内容上（Wasgehalt）相一致——还不足以把一个称作另一个的图像，相反，对于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这一图像—是来说,在本质上要求一些新的结构要素。


  在这儿，柏拉图现在感兴趣的是作为图像-是的图像-是，不是那些作为图示的图示中的现象；他甚至没有手段来崭露这些结构联系。在图示中的结构联系之范围内，对于柏拉图来说重要的毋宁是显示出：正如我们所说，图像客体、即进行表现者，的确是现成的；但它作为这种现成的东西，恰恰不是它作为图像所显示的那种东西。对于柏拉图来说，重要的是下面这种区别：某种东西在图像中并且同现成的图像一道在此是，该东西自身不是它所显示的东西，即不是它真正所冒充的那种东西。于图像-是那儿，柏拉图感兴趣的是：图像客体的是之类型同被表现者本身的关系。


  β） 在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和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中的图像（εἴδωλον［图像］）和被图像化者（ὄν［是者］）之间的关系。对εἴδωλον［图像］的两种类型的规定：εἰϰών［映像］和φάντασμα［假象］。在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中的不是之增长。不是者之是的无可争辩性


  于是，在图像创制（Bilderherstellen）注338a、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之范围内，有着它μάλιστα［尤其］（235d7）、“尤其”是它能够是的那样一种类型，即它如下面这样制作μίμημα［模仿品］、如下面这样形成作为这样一种图像的图像，那就是这种图像具有ἀποδιδόναι τὴν ἀληϑινὴν συμμετρίαν［付还真实的比例］（参见235e6以下）或ἀπεργάζεσϑαι τὰς οὕσας συμμετρίας［完成实际是着的各种比例］注338b（参见236a5以下）之性质；因此，这样一种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仿佛从那要加以表现的东西那儿抽取出、ἀποδιδόναι［付还］同样的各种比例，并在表现本身中再现它们。这就是ἀποδιδόναι［付还］之性质：从那要加以表现的东西中抽取并在表现中再现：τὰς οὕσας συμμετρίας［实际是着的各种比例］、严格地如在被表现的东西、在范型那儿那样的各种比例；在此有着τὰς τοῦ παραδείγματος ἐν μήϰει ϰαὶ πλάτει ϰαὶ βάϑει［范型在长、宽、高上的各种比例］（参见235d7以下）、“根据长、宽、高”，并且不仅付还这些比例，而且付还其他的可见的东西，如“各种颜色”、χρώματα［各种颜色］（235e1）注339都严格地如它们在实际是着的东西中、在ἀληϑινόν［真实的东西］中一样。在这样一种再现中，被创制出来和在此是的东西，是具有εἰϰὸς ὄν［是相同的］（参见236a8）之性质的一种εἴδωλον［图像］，——εἰϰός［相同的］意味着“相同的”。在各种比例和颜色上同范型一样；它看起来完全如此；它是在一模一样这一严格意义上的映-像（Ab-bild），如与原物一般大小的一种完全无创见地制作出来的雕塑。然而，尽管在这儿εἴδωλον［图像］是εἰϰός［相同的］，并且因而是εἰϰών［映像］、在真正意义上的图像，但它作为εἰϰών［映像］、即作为εἴδωλον［图像］，还是在不-真正-是（das Nicht-eigentlich-Sein）它所表现的东西之意义上具有看起来-如（das Aussehen-wie）之性质。这是表现、创制εἴδωλον［图像］的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是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它通过下面这点而不同于首先提到的那种、即不同于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那就是：那在图像创制中真正被创制出来的东西，不再如映像那样同范型相同。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各种什么之内容、在它身上所给出的各种比例，都与实际是着的东西不同。关于对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235d7以下）的刻画，泰阿泰德追问道：Τί δ'； οὐ πάντες οἱ μιμούμενοί τι τοῦτ' ἐπιχειροῦσι δρᾶν；［怎么回事？所有的模仿者岂不都企图做这件事？］（235e3以下）所有在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τέχνη［技艺］中活动的人，岂不都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在εἰϰών［映像］的意义上创造εἴδωλα［图像］，因而εἴδωλον［图像］是εἰϰός［相同的］？ξένος［客人］（235e5以下）说不是；如果涉及的是创造一个巨大的表现——如雕饰花纹，或者在一栋建筑的某一整个外墙上表现一场战役或游行，那么，处在上面的那些人物、士兵的形象必须是较大的，以便它们——因为它们离得较远——看起来恰好同下面的那些形象一样大，——只要以自然的眼光来看这些形象。如果上面的形象也以原物一般大小的那样来加以表现，那它们看起来就似乎太小，并且一种不合比例就会进入到整个图像中。因此，这样一种表现向着下面这点进行定位：被表现者统一地产生效果，作为一场游行而产生效果；在图像中呈现出来的整个的实际联系，整体地产生效果。因此，这一实情——我们所看到的有些东西，比那在近处的其他东西离我们较远——要求雕塑者把那离得较远的东西做得更大。如果取来一把梯子爬上去从上面看那些形象，那它们就太大了。因此，这儿所涉及的不是在εἰϰός［相同的］这一意义上形成εἴδωλον［图像］，相反，对εἴδωλον［图像］的创制向着整个图像进行定位；重要的是：它仅仅看起来如某一整体的实际性。这种仅仅-看起来-如此（Nur-so-Aussehen）意味着φάντασμα［假象］。τί ϰαλοῦμεν； ἆρ' οὐϰ, ἐπείπερ φαίνεται μέν, ἔοιϰε δὲ οὕ, φάντασμα；［我们将之称作什么？既然它不是同样的，而是显得那样，岂不可以将之称作假象？］（236b6以下）这种εἴδωλον［图像］μηδ' εἰϰὸς ᾧ φησιν ἐοιϰέναι［与那宣称相同的东西不相同］（236b6），它与那在表现本身中宣称是相同的东西不再相同；它不再是映像或一模一样。映像已经不是真实的东西，而φάντασμα［假象］更不是它所表现的东西。这就是通过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和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之间的区别在这儿所要显示的。在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中的图像之图像是，远不是它要表现和再现的东西，甚至在相同的大小、长、宽、高之意义上的各种比例也不是。也即是说，φάντασμα［假象］作为图像在其现成地是上，更不是它显现为的那种东西；在它那儿，不是（das Nichtsein）是更为真正的。于是引人注目的东西出现了——并且它是ξένος［客人］所发觉的——，那就是：μιμητιϰὴ τέχνη［模仿技艺］ πάμπολυ［大多］（235b9以下）、“总的来说”、几乎普遍地在τέχνη 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这种技艺］之意义上行事；几乎所有的技艺都不是在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意义上的技艺，而是在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意义上的技艺。但如果在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中某种东西是现成的——该东西远不是它所表现的东西，并且这种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是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中分布最广的类型，那么，就再也根本无法否认不是者之实际的现成地是。因此，我们在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中展露出一种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出来的东西］、一种被创制的东西、被制作的东西——它完完全全不是它冒充是的那种东西。


  因此，柏拉图之所以在εἰδωλοποιιϰή［图像创制术］之范围内强调区别，是为了显示：在多大程度上一种不-是者被包含在了τέχνη μιμητιϰή［模仿技艺］——转义为智者——所创制的东西中。在εἰϰών［映像］意义上的εἴδωλον［图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东西；而φάντασμα［假象］作为图像不仅根本并不真实地是它所表现的东西，而且它在其实事内容上甚至更不同于它所不是的东西，从而φάντασμα［假象］之图像性质更多地包含着μὴ ὄν［不是者］。对于柏拉图来说重要的恰恰是在这种联系中证明不是者，这从下面这点显明出来：在后面的讨论中——他在那儿再次谈到了εἴδωλον［图像］和φάντασμα［假象］，他没有再探讨εἰϰαστιϰή［映像术］和φανταστιϰή［想象术］之间的区别，因为对于他来说在那儿唯一重要的是他要一般地在εἴδωλον［图像］中占有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现象。这种不是者相应于智者本人在他的所作所为中所创制的东西。他真正创制的东西以及具有μὴ ὄν［不是者］之性质的东西，现在还没有直接变得清楚。在这种考察那儿还根本没有谈到λέγειν［说］，相反，对在φάντασμα［假象］中的不是者之实际的现成地是的整个证明，都在μιμητιϰή［模仿术］那儿进行。


  诚然，由此不是者之现成地是已经引起了注意；但同时ξένος［客人］说到：εἰς ἄπορον εἶδος ϰαταπέφευγεν［他逃到难以对付的外观中］（参见236d2以下），“智者从我们这儿逃走”，再次从手中逃脱，进到一种εἶδος［外观］中、“一种外观中”——对之我们完全不精通，“在那儿我们没有任何出路”。


  γ） 对智者之把握的完全困惑。智者把自己隐匿在μὴ ὄν［不是者］之晦暗中。进一步的任务：发现μὴ ὄν［不是者］之εἶδος［外观］


  现在，处境其实是：事实上不是者在其现成地是上被肯定了，而智者在这件事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μὴ ὄν［不是者］那活生生的实际情况。但只要下面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由此恰恰就给出了一种完全的无计可施，那就是：是者是，不是者不是。独特的是，柏拉图一再于这种联系中强调智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隐匿了起来。εἰς ἄπορον τόπον ϰαταδέδυϰεν［躲藏到无法通达的地方］（参见239c6以下），“他隐匿到了一个既无入口也无出口的地方”。ἀποδιδράσϰων εἰς τὴν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 σϰοτεινότητα［躲藏到不是者的黑暗中］（254a4以下），“他已经逃走了，隐藏到不是者的黑暗中”。διὰ τὸ σϰοτεινὸν τοῦ τόπου ϰατανοῆσαι χαλεπός［由于该地的黑暗而难以看清］（254a5以下），“由于他所逃遁的那个地方、即不是者，是晦暗的，故他本人难以看清”。与这种σϰοτεινόν［黑暗］相应，在260d中柏拉图说：我们迄今对于智者没有任何εἶδος［外观］，即没有看法。因此，某种东西之“没有任何εἶδος［外观］”同σϰοτεινόν［黑暗］、“隐藏在晦暗中”相应。显然，只有当对于智者是什么、即μὴ ὄν［不是者］来说，εἶδος［外观］被发现出来了，也即是说只有当是之意义被重新加以讨论了，方才能把智者从其隐匿处、从晦暗中带出来。对σοφιστιϰὴ τέχνη［智者的技艺］的整个考察所朝向的那种ἰδέα［理念］、ἕν［一］，还没有被找到。相反：Ὄντως ἐν παντάπασι χαλεπῇ σϰέψει.［事实上完全处在困难的考察之中］（参见236d9以下）、“我们现在完全处在一种困难的考察中”。困难现在才开始。在开始各种新的探究之前——在那儿要寻找μὴ ὄν［不是者］之εἶδος［外观］、要把光亮带入不是者之是的黑暗中、即带入智者之生存中，ξένος［客人］再次提醒泰阿泰德要记住对于这样一种考察来说所要求的那种正确行为，这不是偶然的；他问他：Ἆρ' οὖν αὐτὸ γιγνώσϰων σύμφης, ἤ σε οἷον ῥύμη τις ὑπὸ τοῦ λόγου συνειϑισμένον συνεπεσπάσατο πρὸς τὸ ταχὺ συμφῆσαι；［你究竟是认识到了才表示同意呢，还是逻各斯所造成的某种动力使得你习惯仓促地表示同意？］（236d5以下）正如在前面考察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他对ξένος［客人］所说的东西说对和同意，究竟是出于习惯呢，还是在他说对之前，他本人总是已经看清了事情并且已经回想起了它。他再次规劝泰阿泰德，要总是严格地检查每次所要谈论的东西是什么。因为现在的确要谈论不是，而问题是：是否真能看见这样的东西。问题是：什么在“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ὄνομα［名称］中被谈及了。


  第二编  是态学上的讨论注340不-是者之是注341（《智者》236e-264b）


  导论  （236e-237a）


  §59. 对是态学的整个问题的阐述


  a） 对智者之定义7的结果的总结。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之矛盾


  在236e那儿，考察以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形式地总结前面的结果开始。我们已经通过图像之现成地是，或智者之实际性给出了我们能够这样加以标画的东西：τὸ ［…］ φαίνεσϑαι τοῦτο καὶ τὸ δοκεῖν, εἶναι δὲμή［这显得和看起来，但却不是］（236e1以下），或者就那活动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智者来说：τὸ λέγειν μὲν ἄττα, ἀληϑῆ δὲ μή［说了某些东西，但却不是真东西］（236e2），我们拥有下面这一实情，那就是：φαίνεσϑαι［显现］、“显示-自己-作为（Sich-Zeigen-als）”注342或者δοκεῖν［看起来］、“看起来-如-一样（So-Aussehen-wie）”，εἶναι δὲ μή［但却不是］、“但却不是”；或者λέγειν μὲν ἄττα［说了某些东西］、“谈及了某种东西”——严格讲：在谈及中让被看——，ἀληϑῆ δὲ μή［但却不是真东西］、“但却没有在被揭开了地是（Aufgedecktsein）中让被看”。ξένος［客人］说，“所有这些”——即τὸ φαίνεσϑαι τοῦτο καὶ τὸ δοκεῖν, εἶναι δὲ μή, καὶ τὸ λέγειν μὲν ἄττα, ἀληϑῆ δὲ μή［这显得和看起来，但却不是；说了某些东西，但却不是真东西］，“都充满了困难”、πάντα ταῦτά ἐστι μεστὰ ἀπορίας［所有这些都充满了困惑］（236e2以下），不仅是现在，而且总是已经，ἀεὶ ἐν τῷ πρόσϑεν χρόνῳ καὶ νῦν［无论以往还是现在总是］（236e3），从前和现在。ὅπως γὰρ εἰπόντα χρὴ ψευδῆ λέγειν ἤ δοξάζειν ὄντως εἶναι, καὶ τοῦτο φϑεγξάμενον ἐναντιολογίᾳ μὴ συνέχεσϑαι, παντάπασιν χαλεπόν.［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说，必然确实有对假东西的说或认为，并且当他这样说时却不陷入矛盾中，这完全是困难的。］注342a（参见236e3以下）“并且下面这点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当一个人说，确确实实有着一种对ψευδῆ［假东西］的λέγειν［说］或δοξάζειν［认为］，他如何并不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ἐναντιολογίᾳ συνέχεσϑαι［陷入矛盾中］注342b。”也即是说，那主张有着某种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的人，被迫自相矛盾。因为他等于在说：有着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一种δηλοῦν［揭示］、一种使公开，而这种λέγειν［说］是ψευδῆ［〈说〉假的东西］，它在进行歪曲。因此，那说有着一种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的人，就是在说有着一种进行遮蔽的让被看（ein verdeckendes Sehenlassen），或者有着一种进行锁闭的敞开（ein versperrendes Öffnen）。


  当柏拉图现在以双重方式来表达μὴ ὄν［不是者］时——正如上一次在μιμητική［模仿术］以及早前在智者那儿、在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 περὶ πάντα［辩论一切］那儿所出现的那样，即将之表达为：1.φαίνεσϑαι καὶ τὸ δοκεῖν, εἶναι δὲ μή［显得和看起来，但却不是］，2.λέγειν μὲν ἄττα, ἀληϑῆ δὲ μή［说了某些东西，但却不是真东西］，这就显示出：他依循δόξα［意见］现象和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来定位对μὴ ὄν［不是者］的进一步考察。通过更加仔细的检查，〈就会发现〉这两种现象并不如首先可能看起来的那样不同。恰恰是δόξα［意见］和λόγος［逻各斯］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权将它们结合在这一问题提法中。因为对于柏拉图来说，δόξα［意见］和δοξάζειν［认为］是一种特定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类型。


  b） 附记：δόξα［意见］和λόγος［逻各斯］注343。δόξα［意见］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或διάνοια［思想］的方式


  δοξάζειν［认为］意味着：根据某种看法而是（einer Ansicht sein）注344。该术语具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意义，并且尤其意义总是根据柏拉图本人在其哲学工作之范围内关于对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之真正意义的洞察所达到的阶段而摇摆不定。同在我们的对话中——如在《泰阿泰德》中——相比，他在有的地方于本质上还更不确定，在那儿δοξάζειν［认为］无非意味着：根据对某种东西的看法而是，但仅仅在这种意义上：我相信某种东西，我知道它是这样；——以至于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能够这样回答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真正是什么、真正的知识是什么这一问题，诚然首先是消极的：ὅμως δὲ τοσοῦτόν γε προβεβήκαμεν, ὥστε μὴ ζητεῖν αὐτὴν ἐν αἰσϑήσει τὸ παράπαν ἀλλ' ἐν ἐκείνῳ τῷ ὀνόματι, ὅτι ποτ' ἔχει ἡ ψυχή, ὅταν αὐτὴ καϑ' αὑτὴν πραγματεύηται περὶ τὰ ὄντα. -Ἀλλὰ μὴν τοῦτό γε καλεῖται, ὡς [image: tu530], δοξάζειν.［然而我们往前走了一大步，从而发现根本不能在感觉中发现它，而是在灵魂所拥有的那种名称中发现它——当灵魂自身根据自身致力于是者时。——依我看，该名称可被称作认为。］（参见187a3以下）真正的知识不在感官知觉中、ἐν αἰσϑήσει οὐ［不在感觉中］，而是在δοξάζειν［认为］中。他把δοξάζειν［认为］规定为一种πραγματεύηται περὶ τὰ ὄντα［致力于是者］、灵魂同“是者”发生的一种“关联（Zu-tun-Haben）”注345，并且尤其是τῆς ψυχῆς αὐτῆς καϑ' αὑτήν［灵魂自身根据自身］——只要它纯粹被置于它自己本身之上并纯粹关乎它自己本身。这种αὐτὴ καϑ' αὑτήν［自身根据自身］在这儿意味着：对于对待是者的这种行为（Sich-Verhalten）来说、对于灵魂来说，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不在考虑之内，相反，灵魂纯粹凭借其本己的各种可能性来对待是者本身。然后在《泰阿泰德》189e中，柏拉图非常积极地规定了δόξα［意见］之意义。正如他所说，同感官知觉、αἴσϑησις［感觉］相比，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是对某种东西的一种认为（Meinen）。让我们举一个例子：真正的认识不是对一张桌子——在此的这张桌子，作为此时此地（hier und Jetzt）注346这张确定的桌子——的感觉，而是在知觉的意义上认为，如一张桌子那样的某种东西在这儿毕竟是。因此，认识在真正意义上并不关乎这种-在此-此地-和-此时（Dieses-da-hier-und-jetzt），而是关乎什么（Was）在此是：桌子作为桌子（Tisch als solcher）。我不可能用眼睛看到桌子作为桌子，而是只能用灵魂、用νοῦς［努斯］在纯粹看的意义上认为、看到桌子作为桌子。因此，在《泰阿泰德》中真正的认识已经向着这点进行定位了，尽管柏拉图本人尚未弄清这种看和认为真正具有什么样的情况（Bewandtnis）注347。但他确实将δόξα［意见］规定为λόγος［逻各斯］。τὸ δὲ διανοεῖσϑαι ἆρ' ὅπερ ἐγὼ καλεῖς; -Λόγον ὃν αὐτὴ πρὸς αὑτὴν ἡ ψυχὴ διεξέρχεται.［你会如我那样称呼思想吗？——灵魂自身向着自身走过去的那种逻各斯。］（《泰阿泰德》189e4以下）δόξα［意见］、即看和认为，διανοεῖσϑαι［思想］，是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即“灵魂在自己本身那儿并向着自己本身走过去的那种言谈”，διεξέρχεσϑαι［走过去］，——这同将辩证法委婉地称作δια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穿过逻各斯］注348是一致的，诸位要注意这个διά［穿过］！——περὶ ᾧν ἂν σκοπῇ［对它所思考的那些东西］（189e6以下）、即对它自身在其视野中所具有的、灵魂纯粹为了它自己而无需感官感觉的那种东西一种谈及、谈论、穿过。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被刻画为εἰρημένος οὐ μέντοι πρὸς ἄλλον οὐδὲ φωνῇ, ἀλλὰ σιγῇ πρὸς αὑτόν［既不是对他人说也不是有声地说，而是默默地对自己说］（参见190a5以下），这样一种言谈：“不是对某个他人说”，而是如前面所说的，πρὸς αὑτόν［对自己］、“对自己本身说”；并且οὐδὲ φωνῇ［不是有声地］、“不是以有声表达的方式说”，而是σιγῇ πρὸς αὑτόν ［默默地对自己］、“默默地对自己本身说”。在这一限定中同时显明了那于通常结构中属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东西：πρὸς ἄλλον［对他人］并且φωνῇ［有声地］ λέγειν［说］，“以有声表达的方式”“同〈某个他人〉、对某个他人说”。但在这儿λόγος［逻各斯］ οὐ μέντοι πρὸς ἄλλον, ἀλλὰ σιγῇ πρὸς αὑτόν［不是对他人说，而是默默地对自己说］，“不是对某个他人说，而是默默地对自己本身说”。这无非意味着：在这种说中重要的是占有（die Aneignung），而不是向某个他人的传达（die Mitteilung an einen Anderen）。位于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所有东西，都向着对在其无蔽性中被看到的东西的占有、对那被视见到的东西的占有进行定位。在这同一意义上——在该意义中δόξα［意见］在这儿被阐释为λόγος［逻各斯］，在《智者》中διάνοια［思想］、即真正的思想（das eigentliche Denken）、真正的意指（das eigentliche Vermeinen），被明确刻画为διάλογος［对话］。Οὐκοῦν διάνοια μὲν καὶ λόγος ταὐτόν· πλὴν ὁ μὲν ἐντὸς τῆς ψυχῆς πρὸς αὑτὴν διάλογος ἄνευ φωνῆς γιγνόμενος τοῦτ' αὐτὸ ἡμῖν ἐπωνομάσϑη, διάνοια;［因此，思想和逻各斯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那发生在内里的灵魂对他自己的那种无声的对话，被我们称作思想］（《智者》263e3以下），διάνοια μὲν αὐτῆς πρὸς ἑαυτὴν ψυχῆς διάλογος［而思想是灵魂同它自己的对话］（264a9）。διανοεῖν［思想］是一种διάλογος［对话］、一种对话。诸位在这儿随处可见διεξέρχεσϑαι［走过］、διαλέγειν［对话］，在《斐勒柏》中则是διαδοξάζειν［彻底认为］注349这一表达（38b13）。在这儿，所有这些都向着διά［穿过］定位：在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意义上的拆分。如果真正的意指、διανοεῖν［思想］被刻画为διάλογος［对话］，并且尤其被刻画为灵魂同它自己本身并对它自己本身的一种说，那么，这就暗示着：λέγειν［说］——正如它在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法］中被规定的那样，在真正意义上无非就是一种νοεῖν［看］。因此，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在强调的意义上是一种νοεῖν［看］。在《斐勒柏》中柏拉图也触及到了这同一种联系。从这儿来看，也即是说，只要δόξα［意见］被阐释为λόγος［逻各斯］，那么，在《智者》中φαίνεσϑαι［显现］、δοκεῖν［看起来］和λέγειν［说］之间的那种独特的平行关系就能够不再让人吃惊了。


  c） 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的是之可能性：不是者之是


  在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中与μιμητική［模仿术］相应的东西是：其中有着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它λέγειν μὲν ἄττα［说了某些东西］、“说了某种东西”，ἀληϑῆ δὲ μή［但却不是真东西］、“但不是如其所是那样揭开了是者”；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是一种ψευδής［假的］，它进行歪曲。问题是，这样的东西如何可能是。只有当不是者能够是，一种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即那进行锁闭的敞开，方才是它所是的某种东西。仅仅以不是者能够是为前提，才有着一种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通过将智者阐释为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 περὶ πάντα［辩论一切］，即根本地将之阐释为ψευδῆ λέγειν［说假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大胆“事先假设：不是者是”，τετόλμηκεν ὑποϑέσϑαι τὸ μὴ ὂν εἶναι［已经大胆假设不是者是］（参见237a2以下）。仅仅在τὸ μὴ ὂν εἶναι［不是者是］这一假设下，方才有诸如智者这样的东西。如果这一假设是不正确的，即如果我们坚持巴门尼德那迄今都未遭到动摇过的命题：不是者不是，那么，根本就不会有智者。但那样一来，在科学研究和智者所做的事情即闲谈之间，就不存在任何的区别。于是任何言谈作为言谈都在相同的意义上是正当的。由此整个前面那些看起来仅仅学院式的定义之真正的含义，第一次显现出来：它们迫使我们与巴门尼德的传统中的信条相反而前往实事研究那儿注350。


  §60. 哲学同传统的关系


  a） 对智者的“诸定义”之意义的最后确定：迫使进行实事研究。对教条式的传统（巴门尼德）的抛弃


  因此，智者的那些看起来仅仅学院式的诸定义之含义，现在第一次显现出来：柏拉图现在面临选择；要么继续赞同那一久经考验的巴门尼德学派的信条：不是者不是，因而没有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从而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 περὶ πάντα［辩论一切］也是不可能的。并且这样一来就得承认没有智者，因为不可能有他。这意味着：承认巴门尼德学派的信条就等于承认智者为哲学家，而柏拉图本人则放弃自己为哲学家。因为那样一来，在智者们所做的和他反对他们而要做的之间没有区别。要么承认智者之现成地是这一实情，并由此承认μὴ ὄν［不是者］、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之现成地是这一实情，如其所是的那样接受欺骗、伪装、歪曲之实际性，并由此改造是之理论。因此，现在已经有着二选一：要么赋予事情本身以其权利，并由此基于它们而让自己担当起无情地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这一义务；要么仅仅坚持传统——因为它是令人敬畏的，并由此放弃自己和放弃那总是实事研究的那种研究。


  柏拉图选择了第一种可能性，更为确切地说：他已经对之作出了选择。因为，只有存在着下面这一可能性，即能够让μὴ ὄν［不是者］作为是着（seiend）变得可理解，整个考察方才具有一种积极的、独立的意义。这样一来，对智者的这种考察恰恰具有下面这一积极的含义：首先让进一步的考察能够由之开始的那些现象变得可见。如果我们打算坚持早前所提出的那种图像——它规定着关于对话内容的通常刻画：涉及的是包围着一个内核的外壳，而外壳似乎是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处理过的东西，内核是是态学上的讨论，那么，我们就恰恰必须反过来说：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处理过的东西是对话的内核，并且接下来要处理的无非就是在其结构中崭露该内核。在这儿没有外壳，相反，有的仅仅是连续的一系列研究。


  关于柏拉图所面临的、并且在任何理解着自己本身的哲学研究中一再发生的这种二选一，无疑必须得说：凭借说出这种二选一本身，并未赢得任何东西。即使我们在其各种具体的要求中理解了它们，并且如柏拉图那样进行了选择，也无法担保探索就能够得以顺利进行。恰恰柏拉图显示出，不仅这部对话，而且柏拉图的整个工作，即使出于纯粹对事情本身的兴趣而在这儿往前走上几步，是多么困难，以及所有一切如何能停留在暂时性中。这既能用在柏拉图身上，也同样能用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在哲学史里面对柏拉图的浪漫主义评价，恰恰没能看清在他那儿的真正积极的东西，即没有看清那尚不完整的东西、残缺不全的东西、于他那儿始终还处在途中的东西。这是在每一研究中真正积极的东西。诚然，并不由此就会说任何的不彻底作为不彻底仿佛都已经是积极的了，而仅仅是说，在它那儿存在着发展之可能性。


  柏拉图本人在这儿所面临的这种形势——在思想柏拉图时，我们几乎不能更多地想像巴门尼德那惊人的重要性——，这种处境，对于我们也一再出现，诚然带有下面这一区别：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相比，我们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程度上、甚至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束缚于传统那儿。


  b） 当代哲学同传统的关系。对教条式的传统的“解构”。对关于过去的实事研究的占有


  甚至在这儿，甚至在今天，尤其是在现象学那儿，有着相信能够径直获得自由这样一种浪漫主义，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一跃而摆脱历史。在哲学的问题提法那儿——恰恰在那意图推进到事情本身那儿的那种问题提法那儿——重要的不是摆脱过去，相反，是让过去对我们开放出来，让我们从传统那儿解放出来，尤其是从那种不真实的、具有下面这一独特之处的传统那儿解放出来：它在给出、tradere［交付］、传递中，使馈赠本身变形。只有当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之意义上帮助我们本己的过去取得其权利，我们才能够于它那儿成长，也即是说，那时我们方才能够于如此解放出来了的研究那儿，将我们自己抬高到它那追问和研究的水准上。历史之考察（Geschichtsbetrachtung）的这种方法，能够让我们理解到那保持在历史中的东西——不是停留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之意义上，而是在一种真正的、有时间的历史性之意义上——不是各种体系，而是实际正在进行研究的工作那常常难以重新认出的片断，而我们却将之把握为实际完成了的工作的一个片断。从这儿出发，才将赢得同过去的真正交流。并且只有当我们已经实现了同过去的交流，前景方才是历史的注351。对传统的无情就是对过去的敬畏，——但它仅仅在对后者、即过去的占有中，基于对前者、即传统的解构（Destruktion），方才是真实的。从这儿出发，任何实际的历史学的工作——它恰恰是完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的东西，必须适应哲学之实事研究。


  第一章  在不是者这一概念中的困难注352（237a-242b）


  §61. 对巴门尼德命题的检查。μὴ ὄν［不是者］的不可说


  a） 对λέγειν［说］μὴ ὄν［不是者］之诸困难的初次展示。在μὴ ὄν［不是者］和作为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的λέγειν［说］之间的根本冲突


  我们在柏拉图那儿看到，他不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推翻了巴门尼德的命题，而且他在引证该命题后还强调说：我们打算检查它，ϑεασώμεϑα［我们要进行检查］（237b3）。我们想检查这一命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命题就是：


  Οὐ γὰρ μή ποτε τοῦτο δαμῇ, εἶναι μὴ ἐόντα, ἀλλὰ σὺ τῆσδ' ἀφ' ὁδοῦ διζήσιος注353εἶργε νόημα.［这将永不会获胜注354，即不是者是；相反，你要让思想远离这条探究之路。］（参见237a8以下）


  “也即是说，你从不会征服这点”——在能够-主张（Behaupten-Können）的意义上——你从不可能主张“不是者是；相反，你要远离它，你要让你的νοεῖν［看］，即你的思考、你的看，远离这条研究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思想对准那种东西，那么，你将根本不能获得实际的意指、νοεῖν［看］之主题。


  面对这一禁令：εἶργε νόημα［你要让思想〈远离这条探究之路〉］注355，ξένος［客人］在一种问题之意义上说道：τολμῶμέν［我们会胆敢］、“我们想冒险”，τὸ μηδαμῶς ὂν που φϑέγγεσϑαι［以某种方式说出绝对的不是者］（参见237b7以下）注356、“以某种方式说出那绝对的不是者吗？”诸位要注意，重要的是φϑέγγεσϑαι［说出］、“说出（aussprechen）”，即在一种非常确定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泰阿泰德回答道：Πῶς γὰρ οὔ;［为什么不？］（239b9）、“为什么不？”他毫不犹豫地将之视作自明的；他没有看到任何困难，即他完全自发地诉诸迄今我们的确恒常地所进行的那种闲谈。他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根本不打算检查每个人所理解的μὴ ὄν［不是者］可能真正意指什么。他仅仅随便说说μὴ ὄν［不是者］而已，他并未严格地看清他究竟真正在用它意指什么。他已经再次忘记了ξένος［客人］在这一新讨论的开始就对他所说的那种提醒，即根据看来回答。


  ξένος［客人］现在拦住了他。涉及的不是ἔριδος ἕνεκα μηδὲ παιδιᾶς［为了争吵或儿戏］（237b10）、“在玩笑中和为了一种随便的讨论”的言说，而是σπουδῇ［认真地］（同上）、现在有着“认真”。在你同我一起看清事情之后，我向你要求一个回答。因此，你首先得回答我这点：ποῖ χρὴ τοὔνομ' ἐπιφέρειν τοῦτο, τὸ μὴ ὄν［应当把不是者这一名称安放到何处］（237c2），“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表达究竟应被放到何处”？这将意味着：它究竟意指什么？当我有意说出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表达时，什么被给予了我？因为一个ὄνομα［名称］、一个语词绝不是在一种响声意义上的单纯的有声表达。它绝不是这样：一个声音变得可听见了，然后或者附带在它上面浮现出某种所谓的表象。相反，在语词本身中——并且这是其原初的意义——某种东西被意指了。在彼此的自然言谈中、在谈话中，我们已经根本不是迎向那浮现出来的声音本身，而是原初和非常自然地迎向那被说的东西。诚然，我们听到了声音，但它们根本不是作为声音而被主题性地给予我们并得到把握。甚至当我们没有理解一个说出来的言谈、因而不能够就其含义来追查某种语词联系和句子联系时，甚至当我们听见的不是响声，而是听见不理解的语词和句子时。因此，甚至原初的把握方法，也是对被说的东西本身的理解。在作为ὄνομα［名称］的ὄνομα［名称］中——为了澄清这些联系，我已经先行接受了这些规定——已经有着ἐπι［冲着］，即“朝向事情”。语词在一种非常独特的赋予-含义（das Be-deuten）之意义上意指某种东西；它显示某种东西，σημαίνειν［它进行意指］。因此，问题是：εἰς τί καὶ ἐπὶ ποῖον αὐτόν τε καταχρήσασϑαι［将它用在什么上面以及用在哪类东西上面］（237c2以下）、“我们把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表达用在什么上，以及用在何种性质的东西上”？τί ［…］ τῷ πυνϑανομένῳ δεικνύναι;［把那进行询问的人显示为什么］（237c2以下）、“我们把那追问它意指什么的那种人显示为什么”？在对φϑέγγεσϑαι τὸ μηδαμῶς ὂν［说出绝对的不是者］意味着什么进行更加深入的把握之后，泰阿泰德的回答听起来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παντάπασιν ἄπορον［完全困惑了］（237c6）、我现在“完全束手无策”来回答你。ξένος［客人］前来帮助他。但他首先说：δῆλον, ὅ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ἐπί 〈τι〉 τὸ μὴ ὂν οὐκ οἰστέον.［显然，不是者不可以用在任何是者身上。］（237c7以下），“下面这点是显然、清楚的：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表达，在其意指上不可能向着那具有ὄν［是着］性质的东西定位。”泰阿泰德对此表示同意。


  于是ξένος［客人］在下面这一方向上继续推进思想，那就是澄清τὶ λέγειν［说某个东西］注357、“谈论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紧接前面的东西，他说，显然也οὐδ' ἐπὶ τὸ τί［不能用在某个东西身上］（237c10）；如果我们想在其含义上将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表达同“某种东西”相关联，那么，我们就没有把该表达φέρων ὀρϑῶς［正确地带入］（237c11）、“带入正确的方向上”。因此，μὴ ὄν［不是者］不可能意指某种ὄν［是者］；而它也不可能意指τί［某个东西］、“某种东西”：Καὶ τοῦτο φανερόν, ὡς καὶ τὸ “τὶ” τοῦτο ῥῆμα ἐπ' ὄντι λέγομεν ἑκάστοτε［显然，“某个东西”这一表达在任何时候都用在是者身上］（参见237d1以下），因为“下面这点是显然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说‘τί［某个东西］’，那么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ἐπ' ὄν τι λέγομεν［冲着某个是者来说的］、都在向着某种是者的方向上使用它。”原文在这儿于与格的意义上作ἐπ' ὄντι［冲着是者］。依照整个讨论所具有的意义，我想建议将之改作ἐπ' ὄν τι［冲着某个是者］，因此：“下面这点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如果我们说τί［某个东西］，那么我们将之套用于某个是者身上。”基于下面这点我认为这在语言上是合法的：在整个前面的讨论中——在那儿不断说到ἐπι［冲着］，ἐπι［冲着］始终跟的都是宾格，尽管纯粹在语言上ἐπι［冲着］也能够带与格。但后一种表达方法首先同思想真正相顶撞。μόνον γὰρ αὐτὸ λέγειν, ὥσπερ γυμνὸν καὶ ἀπηρημωμένον ἀπὸ τῶν ὄντων ἁπάντων, ἀδύνατον.［因为赤裸裸地、脱离一切是者来单纯说它本身，这是不可能的。］（237d2以下）“也即是说，仿佛赤裸裸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所有是之规定孤零零地说τί［某个东西］，这是ἀδύνατον［不可能的］。”我根本不能脱离是（das Sein）来说τί［某个东西］、某个东西。任何某个东西都是（ist）作为某个东西，即使它是之意义（der Sinn von Ist）和是（Sein）〈之意义〉在此完全还没有得到规定。但只要我毕竟在谈某个东西（Etwas）——它是（ist），那么就会得出：在〈τὶ〉 λέγειν［说（某个东西）］中同时在说ὄν［是者］，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进而在说ἕν［一］。任何某个东西都是（ist），并且任何某个东西都是一（ein）个东西。因此，〈τὶ〉 λέγειν［说（某个东西）］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在λέγειν［说］本身的、即毕竟在-说-某个东西（Überhaupt-etwas-Sagen）的意义上同时意指着是和一（Sein und Eines）。因此，那想说出μὴ ὄν［不是者］的人，即想说出μή τι［非任何东西］、非-东西（Nicht-Etwas）的人，结果必定是μηδὲν λέγειν［一无所说］注358（237e2）、“一无所说（nichts zu sagen）”。说出μὴ ὄν［不是者］的那样一种人，如果他正确理解了他自己，那他就应完全保持沉默。因为任何λέγειν［说］根据其意义都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而任何的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都连同（mit）在说ὄν［是］和ἕν［一］。因此，只要λέγω［我说］ 、我“说”，那么，我在μὴ ὄν［不是者］中已经连同在说ὄν［是］和ἕν［一］。由此λέγειν［说］中的一种非常源始的结构已经变得可见了，只不过该结构还完全从λέγειν［说］、谈及和谈论能够以可能的方式与之相关的那种含有实事的范围中抽离了出来。只要λέγειν［说］是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谈及某个东西”，那么，在被谈及的东西本身中，就连同在说其确定的是之性质和是本身。但这意味着：只要λέγειν［说］是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那么，就对μὴ ὄν［不是者］的谈及来说，λέγειν［说］在其自己本身那儿就包含着各种原则上的困难。


  这一困难现在必须被想到底，即必须追问：对于作为λέγειν［说］μὴ ὄν［不是者］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来说，那位于λέγειν［说］本身中的困难必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胆敢说出μὴ ὄν［不是者］，那么就会显现出我们于此在说某个东西，并且在任何说本身之意义上，在说“某个东西”时就连同在说ὄν［是］和ἕν［一］。因此，如果这——即使得μὴ ὄν［不是者］作为λέγειν［说］的一种可能对象变得可理解——毕竟应是可能的，那么，就会生起下面这一问题：为了使得一种μὴ ὄν λέγειν［说不是者］或者μὴ ὄν δοξάζειν［认为不是者］成为可能，λέγειν［说］本身必须是何种样子。换个说法：要寻找的是ὀρϑολογία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正确说不是者］（参见239b4）、“正确说不是者”。从这一问题提法就已经得知：首先，困难位于μὴ ὄν［不是者］中要比位于λέγειν［说］本身中小些；任何把不是者（das Nichtseiende）称作是着（seiend），都在结构上包含着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参见240c1）、即不是（Nichtsein）和是（Sein）之间的一种紧密结合。如果这种紧密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是合法的，那么，不是者（das Nichtseiende）就是（ist）。但如果不是者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是，那么，显然不（das Nicht）于此必定在一种极其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这一意义到目前为止对于柏拉图本人来说还并不熟悉。因此，既需要对λόγος［逻各斯］及其意义进行一种修正，也需要对不之意义（der Sinn von Nicht）进行一种修正。但只要不（das Nicht）同说-不（das Nein-Sagen）和否定（Negation）相关，那么，关于μὴ ὄν［不是者］的这一问题提法复又集中到λέγειν［说］ μὴ ὄν［不是者］上。这是接下来的各种考察所选取的路，只不过它们在其每一阶段上并不立马就是清楚的。


  b） 对λέγειν［说］ μὴ ὄν［不是者］中的诸困难的进一步追踪。对在λέγειν［说］中被意指的东西之结构的进一步规定。ἀριϑμός［数］和ὄν［是者］。对μὴ ὄν［不是者］和λέγειν［说］之间的冲突的进一步规定。意向性作为λέγειν［说］的基本结构


  我们敢于：φϑέγγεσϑαι τὸ μὴ ὄν［说出不是者］。只要显现出：作为每一λέγειν［说］之对象的τί［某个东西］，不是γυμνόν［赤裸裸的］、不是“赤裸裸的”、不是裸露于是（Sein）之外，那么，我们就已经赢得了一种洞察；并且进而：任何τὶ λέγειν［说某个东西］都是一种ἕν λέγειν［说一］。τόν τι λέγοντα ἕν τι λέγειν［说某个东西就是说某一个东西］（参见237d6以下）。在说某个东西中那被说的任何某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或者如柏拉图所表达的：τί［某个］是ἕν［一］的σημεῖον［标志］（237d9）。τί［某个］、某个东西作为某个东西意指ἕν［一］。这意味着：在某个东西之含义中有着一。σημεῖον［标志］这一表达在这儿不是随意的。它后来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完完全全成为了术语。σημαίνειν［意指］在他那儿是思想的一种特定类型，即属于作为语词的语词的思想类型：意指（das Bedeuten）。因此，每一τί［某个东西］都连同意指着某一ἕν［一］、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某一数目（Anzahl）。“连同意指（mitbedeuten）”中的“连同（mit）”在这儿意味着：从开始就一道（im vorhinein mit）注359。此外：τινέ［某双］这一表达，τί［某个东西］的双数，即两个、这一个和另一个，在其自身就连同意指：二。而τινές［某些］、“一些”、若干，在其自身就连同意指：众多。τί［某个］、τινέ［某双］、τινές［某些］，在其自身连同意指：作为数的ἕν［一］、δύο［二］、πολλά［多］。因此，在这儿一种非常宽泛的数之概念在起作用，在此数等同于作为东西的每一东西的一种构建性的规定。某种东西的一种多样性：作为多数或众多，作为一些、若干。一、一些、若干，在一种完全源始的、是态学的意义上是数。无论是对于理解数在柏拉图本人那儿、在其是态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还是对于理解下面这一历史实情来说——即在希腊人那儿存在着一个将数把握为对是者的真正基本规定的哲学流派、即毕达哥拉斯学派，我们都必须考虑到这一宽泛的ἀριϑμός［数］之概念。这和一种数学性的对世界的考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无关；相反，它源于这一非常源始的数之意义，在此“计数（zählen）”无非意味着：说某个东西、有些、一些、若干，并且在这种说中分出了多样性。新近有人尝试把在希腊哲学那儿的数之角色，在本质上引回到希腊数学那儿；尤其是斯腾策尔（Stenzel）在其著作《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的数字与形象》（Zahl und Gestalt bei Plato und Aristoteles）中尝试这样做注360。这种研究因其无论如何都返回到了希腊数学这一源头而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所面临的，就是在原则上看错了。同从数学那儿为对它的理解所找到的东西相比，数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此，只要在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τί［某个东西］中，连同意指着ὄν［是］和ἕν［一］，那么，μὴ τὶ λέγειν［说非任何东西］、“说非任何东西”就意味着μηδὲν λέγειν［一无所说］（237e1）、“一无所说”。并且真正与之相应的是：根本不可能进行说（237e5）。由此似乎考察抵达了最极端的困难之处，似乎现在就澄清μὴ ὄν［不是者］之λόγος［逻各斯］来说，不再有任何出路，因为的确已经将人引到根本不可能谈论μὴ ὄν［不是者］这儿。但ξένος［客人］请泰阿泰德考虑一下，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困难，并且尤其是ἡ μεγίστη καὶ πρώτη［最大和首要的］（238a2）、“最高和首要的”，基于它我们迄今在就μὴ ὄν［不是者］来说的诸困难那儿所看到的一切，方才被实际地看清。也即是说，要提前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可能谈论μὴ ὄν［不是者］——只要任何λέγειν［说］都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反驳智者，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谈论他——只要他本人就是μὴ ὄν［不是者］本身的实际的现成地是。这意味着：智者完全为其掩体设了防，在作为λέγειν［说］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中根本无法对付他。在一定程度上落回到想反驳智者的那种人身上的这种困难，现在得到了更加清楚的分解；自然，目的不单单为了讨论，而且还要展露在这种μὴ ὄν［不是者］中以及在对 μὴ ὄν［不是者］的λέγειν［说］中的诸新结构，这些结构在这儿仅仅暂时性地被强调，但在后面，即在对话的最后部分，将获得其合法性。


  ξένος［客人］指出，在对μὴ ὄν［不是者］的λέγειν［说］中显然发生了：Τῷ μὲν ὄντι που προσγένοιτ' ἄν 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ἕτερον［在是者身上能够加上另一是者］（238a5），“在言说中可以在一个是者身上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加上］、加上、附加”ἕτερον τῶν ὄντων［另一是者］。在这儿，第一次于这样一种联系中浮现出了ἕτερον［另一］、“某一其他的”之概念。但这种ἕτερον［另一］之概念，是柏拉图由之要修正ὄν［是者］的μή［不］之概念、即否定的那种概念。这样一种προσγένεσις［加上］、加上、某一是者与某一另外的是者共同被说（Mitgesagtwerden），显然没有任何困难；如果我把τί［某个东西］称作ὄν［是者］，并同时把τί ［某个东西］称作ἕν［一］，那么这是完全可理解的。然而下面这点又会是怎样的呢：Μὴ ὄντι δέ 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ἆρά ποτε 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 φήσομεν δυνατὸν εἶναι; ［但我们也会说某一是者能够加在不是者身上吗？］（238a7以下）“我们会说某一ὄν［是者］能够被宣布给μὴ ὄν［不是者］吗？”或者能够同μὴ ὄν［不是者］一起连带说ὄν［是者］吗？——诸位要注意下面这一表达：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 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μὴ ὄντι［把某一是者加在不是者身上］——。泰阿泰德问到，这会如何发生？ξένος［客人］向他指出已经涉及过的现象：数。Ἀριϑμὸν δὴ τὸν σύμπαντα τῶν ὄντων τίϑεμεν.［我们认为全部数都属于是者］（238a10）“我们把所有于数上存在的东西，都算为是的东西。”只要某种东西是着，那么，它就是数。Μὴ τοίνυν μηδ' ἐπιχειρῶμεν ἀριϑμοῦ μήτε πλῆϑος μήτε ἓν πρὸς τὸ μὴ ὂν προσφέρειν.［那么，无论是数中的多还是一，我们都不要试图将之加到不是者身上。］（238b2以下）因此：如果任何数都是一种ὄν［是者］，那么，“我们就绝不要试图把数中的某种东西——无论是πλῆϑος［多］、多、众多，还是ἕν［一］、一，πρὸς τὸ μὴ ὂν προσφέρειν［加给不是者］、加到μὴ ὄν［不是者］身上。”把某一数作为ὄν［是者］μὴ ὂν προσφέρειν［加到不是者身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Πῶς οὖν ἂν ἤ διὰ τοῦ στόματος φϑέγξαιτο ἄν τις ἤ καὶ τῇ διανοίᾳ τὸ παράπαν λάβοι τὰ μὴ ὄντα ἤ τὸ μὴ ὂν χωρὶς ἀριϑμοῦ;［但离开了数，一个人如何通过嘴巴说出或通过思想把握诸不是者或一个不是者？］（238b6以下）说出或τῇ διανοίᾳ λαβεῖν［通过思想把握］、在意指中把握某一μὴ ὄν［不是者］应如何是可能的——如果χωρὶς ἀριϑμοῦ［离开了数］、不将之认作某一μὴ ὄν［不是者］或某些μὴ ὄντα［不是者］？因此，在对μὴ ὄν［不是者］和μὴ ὄντα［诸不是者］的意指中，必然复又连同意指了ἀριϑμός［数］。但我们已经确认ἀριϑμός［数］是ὄν［是者］。因此，从这儿已经看到χωρὶς ἀριϑμοῦ［离开了数］、即χωρὶς ὄντος［离开了是者］不可能把握μὴ ὄν［不是者］。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说：οὔτε δίκαιόν γε οὔτε ὀρϑόν ὂν ἐπιχειρεῖν μὴ ὄντι 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尝试把是者加到不是者身上，既不恰当也不正确。］（参见238c5以下）“尝试καὶ ὂν μὴ ὄντι 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把是者同不是者相切合］、把是者同不是者加以调和，既不正确，也没有意义。”——诸位在这儿要注意对ὄν［是者］和ὄν［不是者］之间的独特συμπλοκή［联结］的不同表达：προσφέρειν［加给］（238b3）、προστιϑέναι［归给］（238c1）、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切合］（238c6）——。因此，我们必须得说：τὸ μὴ ὂν αὐτὸ καϑ' αὑτο［不是者自身就其自身来说］、不是者纯粹就其自身来看，ἔστιν ἀδιανόητόν τε καὶ ἄρρητον καὶ ἄφϑεγκτον καὶ ἄλογον［是不可思想、不可说、不可表达和无逻各斯的］（238c9以下），是绝对ἀδιανόητον［不可思想的］、“不可意指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意指它，将之认作某种东西；ἄρρητον［不可说的］：它是“不可说的”；ἄφϑεγκτον［不可表达的］：它是“不可表达的”；并且它完全——这是总结——是ἄλογον［无逻各斯的］：它根本不是任何λέγειν［说］的可能对象，不存在关于μὴ ὄν［不是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其中就有着：τὸν ἐλέγχοντα εἰς ἀπορίαν καϑίστησι τὸ μὴ ὂν οὕτως［不是者把那反驳它的人也置于困惑中］（238d5），甚至那进行反驳的人，即甚至那说不是者不是的人——如巴门尼德——也被置于同样的困境中。如果他说不是者不是，那么，他就自相矛盾。并且还加剧了困境：ἄλογον ἔφην εἶναι［我曾说它是无逻各斯的］（238e6），我们已经说过不是者是ἄλογον［无逻各斯的］，αὐτό［它］（239a9）、它是ἄλογον［无逻各斯的］。如果巴门尼德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甚至根本不可能说它。于是困难被推到了极致，并且这仅仅是为了下面这一目的，那就是不断重新看到λέγειν［说］是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在对μὴ ὄν［不是者］的言谈中，人们不断地在自己行动的不可能性中公开自己本身。只要谈论总是对某个东西的谈及，并且言说根本上是对是的东西的原初的展开方式和通达方式，那么，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来说μὴ ὄν［不是者］就保持着锁闭。


  对作为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的λέγειν［说］的这种明确的强调，无非就是对在λέγειν［说］以及νοεῖν［看］和δοξάζειν［认为］中的一种基本结构的揭示和清楚占有：说是说某个东西。这绝不是陈词滥调。柏拉图的各种努力恰恰显示出，看到λέγειν［说］—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的这种基本实情价值几何，并且不是将之丢在这种论断那儿就了事，而是向着对λέγειν［说］和ὄν［是者］的一种修正继续前进。λέγειν［说］和νοεῖν［看］的这种基本结构，以及较为宽泛意义上的人的是之每一行为〈的这种基本结构〉，并且总的来说任何活着的东西〈的行为的这种基本结构〉注361，在是之意义上就是依寓于某个东西和朝向某个东西（bei und zu etwas）；——这种基本结构在现象学中依照一个经院哲学的术语intentio［意向］而惯常被称作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该术语或许与事情并不相称——只要它招致了一系列困难。即使在今天，该术语也一再建议，这种意向性现象涉及的是对待某个东西的一种独特的态度、观察、注意和意图。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说到点上。相反，意向性是这样一种结构：它就活着的东西的是本身来说属于活着的东西注362。即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于单纯消极的在此-具有-某种东西（Etwas-da-Haben）上而根本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实施一种明确的注意、一种意向，该结构也存在着。恰恰由于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含义史上intentio［意向］都同注意（Aufmerken）具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故该联系很容易遭到误解，尤其当人们将它转用到所谓体验和意识行为上并由此出发来单单看它时。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看清作为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的λέγειν［说］的这种基本结构如何支撑着整个讨论。只要我们完完全全坚持这一结构，那么，我们不可能用任何理由来对付智者；并且这不仅因为不可能拿出任何的理由来反对他，而且之所以不能，乃是因为对于他甚至连打算说说也根本不可以。只有当谈论不是者、即谈论智者本身是可能的，早前关于智者所说的那些方才是合法的和有意义的。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定义中于智者那儿对μὴ ὄν［不是者］现象的展示，——对μὴ ὄν［不是者］现象的这种展示作为对是态学上的探索之地基的预先规定，恰恰基于这种探索本身第一次取得了对它自身的辩护。由此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一种内在的、实事上的联系贯穿了对话的整个讨论。


  §62. εἴδωλον［图像］概念中的诸困难


  a） εἴδωλον［图像］之本质规定。通过εἴδωλον［图像］现象和ψεῦδος［虚假］现象动摇巴门尼德那僵化的是之意义：在εἶναί πως［无论如何也还是］意义上μὴ ὄν［不是者］和ὄν［是者］之间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展望：作为这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之可能性的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


  因此，智者直到现在面对每一攻击都完全安然无恙。相反，他本人却具有转而发动攻击这一可能性，只要他的确就是自身进行言说的那种实际的μὴ ὄν［不是者］。我们说到他，说他的τέχνη［技艺］是τέχνη 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技艺］（参见239c9以下），他是εἰδωλοποιός［图像创制者］（参见239d3）。ἀντιλαμβανόμενος［进行捕获］（239d1以下）、“他本人于一定程度上现在就言词抓住我们”：我们在他面前现在只好说，根据我们自己的考察，我们对之其实无法置一词。如果我们称他为εἰδωλοποιός［图像创制者］，那他就会问εἴδωλον［图像］意指什么。由此考察又返回到对εἴδωλον［图像］的阐明；但考察不再与早前处在同一层面上。现在所处理的，不再是仅仅展示εἴδωλον［图像］、即不是之现成地是（das Vorhandensein des Nichtseins），相反，现在要做的是理解作为εἴδωλον［图像］的εἴδωλον［图像］本身，或者为εἴδωλον［图像］之理解进行准备；并且尤其现在不是同一种τέχνη μιμητική［模仿技艺］相联系、即同描写或绘制相联系，而是现在于智者本身之τέχνη［技艺］的范围内涉及εἴδωλον［图像］的ποιεῖν［创制］。因此，对εἴδωλον［图像］是什么的讨论，现在不应于παράδειγμα［范型］那儿进行，而是于智者本身那儿进行——他的τέχνη［技艺］就是λέγειν［说］。也即是说，εἴδωλα λέγειν［说图像］或ψευδῆ λέγειν［说假象］意味着什么，现在要使之变得可理解。因此，我们在这儿所看到的，不会是对早前那些东西的简单重复，相反，考察现在立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


  这从下面这点那儿显明出来：同在227a那儿的考虑相应，在239d以下再次插入了一个方法上的考虑。ξένος［客人］让泰阿泰德仿佛上了当。他问他：如果智者提出下面这一问题，你将作何回答，那就是：τί ποτε τὸ παράπαν εἴδωλον;［总的来说，图像究竟是什么？］（239d3以下）“总的来说，εἴδωλον［图像］究竟是什么？”泰阿泰德说：很清楚，我会说εἴδωλον［图像］是τά ἐν τοῖς ὕδασι［水中的倒影］或者τά ἐν τοῖς κατόπτροις εἴδωλα, ἔτι καὶ τὰ γεγραμμένα καὶ τὰ τετυπωμένα καὶ τἆλλα ὅσα που τοιαῦτ' ἔσϑ' ἕτερα.［镜中的镜像，此外还有画像、塑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参见239d6以下）“它是水中的倒影，或镜中的镜像，或被描绘出来的东西、即被绘制出来的东西，或被雕凿出来的东西、被印制出来的东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泰阿泰德在下面这一意义上给出了回答注363，即他指出了各种具体现成的εἴδωλα［图像］。ξένος［客人］回答他说：φανερὸς εἶ σοφιστὴν οὐχ ἑωρακώς.［显然你不曾见过智者。］（参见239e1）“现在你将自己暴露为显然从未曾见过智者的那样一种人。”他想由此说泰阿泰德根本不理解智者真正打算干什么。也即是说，一位智者，如果你如此回答他的问题，那么，δόξει σοι μύειν ἤ παντάπασιν οὐκ ἔχειν ὄμματα［他会在你面前显得闭着眼睛或者根本没有眼睛］（239e3），“他会向你显现为闭着眼睛、甚或根本没有眼睛的那样一种人”。如果你说他是用眼睛看的那样一种人，如果你让他看这样一种现成的图像，那他会笑话你。如果你打算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图像来回答他，那你完全错失了他的问题。προσποιούμενος［进行佯装］（239e7）、他将表现为根本不认识这种东西的那样一种人；他将对你说：我对镜像、被描绘出来的东西，以及类似的东西，完全一无所知。相反，他会问你：τὸ ἐκ τῶν λόγων μόνον［仅仅〈追问〉那出于逻各斯的东西］（参见240a1以下），“仅仅追问那根据λόγος［逻各斯］而变得可见的东西”。那基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而变得可见的、因而我们即使闭上双眼也看见的那种东西，所意指的是什么？在λέγειν［说］中可见的东西是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即那作为什么而被谈及的东西。这是真正被寻找的东西、当我在这儿说到图像时真正被谈论的那种东西。但它不是这个或那个，不是我用肉眼所看到的东西。相反，它恰恰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其可理解性、即其可谈及性提供给那总是被〈肉眼〉所看到的东西，——以至于我能够把在水中的一幅倒影作为εἴδωλον［图像］加以谈及。因此，真正被寻找的东西不是你在这儿所介绍的那种东西，而是τὸ διὰ πάντων τούτων［遍及所有这些东西的那种东西］（240a4），“在一定程度上渗透所有这些单个东西的那种东西”，即在是上（seinsmäßig）已经于所有东西中在此是的那种东西。或者如253d5以下所说的：μίαν ἰδέαν διὰ πολλῶν πάντῃ διατεταμένην［完全遍及多个东西中的单一理念］，“无处不在地遍及多个东西、在此是的单一看法”。并且客人向泰阿泰德清楚地指出：即使他对之一无所知，但他其实已经看到了如此那样的东西，ἠξίωσας ἑνὶ προσειπεῖν ὀνόματι φϑεγξάμενος εἴδωλον ἐπὶ πᾶσιν ὡς ἓν ὄν.［你认为值得用一个名称来称呼所有这些东西——你将之表达为图像，仿佛它们是一似的。］（240a4以下）“如果你的确认为能够ἑνὶ ὀνόματι［用一个名称］、用一个名称，προσειπεῖν［称呼］、谈及所有这些不同的εἴδωλα［图像］。”φϑεγξάμενος εἴδωλον［说出图像］、“也即是说，当你ἐπὶ πᾶσιν［对所有东西］、对所有东西说出εἴδωλον［图像］时，你说出εἴδωλον［图像］这个词，ὡς ἓν ὄν［仿佛它们是一似的］、仿佛它们是一似的。”因此，在你的谈及方法中——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和自明的东西，在你最切近的语词使用中，你已经以某种方式意指了某个ἕν［一］。并且当智者追问εἴδωλον［图像］时，你已经问到了这点。因此，要追问的是一种同一性（Selbigkeit），即追问与εἴδωλα［诸图像］在各种各样具体形式中的随意变换相对立的εἴδωλον［图像］之同一性。由此泰阿泰德现在第一次真正被提升到了正确的方法论的层次上。在此下面这点变得清楚了，那就是对εἴδωλον［图像］的讨论所涉及的，根本不是用肉眼看，而是用νοῦς［智性直观］之眼看。或许——我不知道它是否是装模作样——对智者的这种刻画同时意指着讽刺，那就是当客人说：如果泰阿泰德把智者认作ὡς βλέποντι［能进行看的人］、认作能进行看的一种人时，那么智者会嘲笑他。也即是说，柏拉图坚信：就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真正看来说，智者的确真的是瞎盲的。


  在澄清了εἴδωλον［图像］之τί［什么］这一问题之后，泰阿泰德尝试给出一个回答。εἴδωλον ἂν φαῖμεν εἶναι τὸ πρὸς τἀληϑινὸν ἀφωμοιωμένον ἕτερον τοιοῦτον.［我们把图像称作相似于真的东西、但又与之不同的那种东西。］（参见240a8以下）诸位要注意，对εἴδωλον［图像］之规定的表达通过下面这点而得到刻画：在该表达中浮现出ἕτερον［不同的］这一表达，这一表达后来形成了对那位于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中的基本困难的真正解决。如同泰阿泰德表达出对εἴδωλον［图像］的规定一样，该规定难以在翻译中加以复述。我把该句子加以拆分。εἴδωλον［图像］、图像，是ἕτερον τοιοῦτον［不同的这样一种东西］，“一种不同的这样的东西”、一种不同的东西，即不同于那被表现的东西，但在此又ἀφωμοιωμένον πρὸς τἀληϑινόν［相似于真的东西］、“相似于真正是着的东西”，在ἀφ-,ἀπο［出于］上相似于它：仿佛从它身上“取下来”似的。这一规定不是立马就可理解的。这显现在ξένος［客人］所提出的问题上：Ἕτερον δὲ λέγεις τοιοῦτον ἀληϑινόν, ἤ ἐπὶ τίνι τὸ τοιοῦτον εἶπες;［你把不同的这样一种东西说成真的东西？或者你将这种东西说成什么？］（240a9以下）这一ἕτερον τοιοῦτον［不同的这样一种东西］关乎什么？关乎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即关乎一种不同的这样真正是着的东西或者究竟关乎什么？Οὐδαμῶς ἀληϑινόν γε, ἀλλ' ἐοικὸς μέν［绝不是真的东西，而是相似的东西］（240b2），泰阿泰德回答说：“绝对不关乎一种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但也不是在该ἕτερον τοιοῦτον［不同的这样一种东西］似乎完全不是现实的这一意义上，相反，它就其结构来说是ἐοικός［相似的东西］、“它看起来如……一样”，它同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相似。但ξένος［客人］并未就此打住。Ἆρα τὸ ἀληϑινὸν ὄντως ὂν λέγων;［真的东西岂不意味着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240b3）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确实意味着ὄντως ὄν［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吗？即如某种东西能够仅仅是那样是着吗？意味着真正的是吗？因此，如果εἴδωλον［图像］或者ἐοικός［相似的东西］ οὐδαμῶς ἀληϑινόν［绝不是真的东西］，那么，它就是μὴ ἀληϑινόν［不真的东西］（240b5）；那它就与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相ἐναντίον［对立］、对立，是其反面。但真实的是者、ὄντως ὄν［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之反面，显然就是μὴ ὄν［不是者］。Οὐκ ὄντως ［οὐκ］ ὂν ἄρα λέγεις τὸ ἐοικός, εἴπερ αὐτό γε μὴ ἀληϑινὸν ἐρεῖς.［如果你称相似的东西为不真的东西，那你就把相似的东西说成不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240b7以下）“因此，你把ἐοικός［相似的东西］、图像说成完全根本不是着——只要你将之称作μὴ ἀληϑινόν［不真的东西］。”因而 ξένος［客人］想引导泰阿泰德承认：只要εἴδωλον［图像］是一种不同于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的ἕτερον［另外的东西］，那它就是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的ἐναντίον［对立面］，并由此是一种οὐκ ὄν［不是着的东西］。智者术就位于这儿，也即是说：ξένος［客人］在ὄν［是者］的ἐναντίον［对立面］这一意义上，径直把那不同于ἀληϑινόν［真的东西］、即ὄν［是者］的ἕτερον［另外的东西］解释为一种μὴ ὄν［不是者］。


  面对把εἴδωλον［图像］之是阐释为不是这一企图，泰阿泰德进行了反抗；他强调：Ἀλλ' ἔστι γε μήν πως［但无论如何它也还是］（240b9），“但无论如何它也还在此是！”水中的图像的确是（ist）！泰阿泰德诚然没有关于图像之是的积极概念，但他看到：图像是，并且尤其πως［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是。因此他不愿意因那些理由而放弃他所看到的东西。Οὔκουν ἀληϑῶς［但无论如何不真地是］（240b10），ξένος［客人］再次抗议道：但它肯定不是那被表现的是者本身。泰阿泰德面对他所看到，准确地表达说：Οὐ γὰρ οὖν［的确不］、“当然不”，πλήν γ' εἰκὼν ὄντως［但它是以是的方式是着的映像］（240b11），“只不过我必须得说：作为图像，它是真实的。”它的图像是（Bildsein）是真实的。图像正是作为图像，是某种东西。图像必须是某种东西，以便能显现为和表现为它所不是的那种东西。因此，它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ἔστι πως［它无论如何也还是］。但这种εἶναί πως［无论如何也还是］——进一步的考察将显示出这点——会动摇以前传统的在巴门尼德那僵化的意义上的ὄν［是］之意义。但首先由此——即图像ἔστι πως［无论如何也还是］——得出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必须这样概念性地把握图像：它是不是着（nichtseiend），但它又的确是（ist）。Οὐκ ὂν ἄρα ὄντως ἐστὶν ὄντως［不以是的方式是着，但又以是的方式是］注364（240b12），它〈是（ist）〉真正不是着的（nichtseiend），但它又是（ist）真正是着的（seiend）。但在εἰκών［映像］的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中就有着——如它看起来的那样——μὴ ὄν［不是者］同ὄν［是者］的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Κινδυνεύει τοιαύτην τινὰ πεπλέχϑαι συμπλοκὴν τὸ μὴ ὂν τῷ ὄντι.［有可能集结着不是者同是者的某种交织。］（240c1以下）。它是考察现在所驶向的那种真正的现象：συμπλοκή［联结］。如果图像具有某种是，那么，就会宣称：不是者能够同是者进入到某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中。这完全不同于单纯宣称：不是者是。


  这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成为了进一步的考察由之得以继续的引导线索，并且它同时成为了随后在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中找到其解决之道的现象。在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那儿，συμπλοκή［联结］被展示为一种可能性，并由此显现为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有着这样的东西：它既是又不是注365。为了看清真实的问题提法，我们必须加以依循的，不是直截了当的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而是συμπλοκή［联结］这一问题。所以，我也提醒要注意，προσφέρειν［加给］、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切合］、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称呼］这些表达，暗示着λέγειν［说］具有一种特定的结构注366：πρός［之于］注367、某种东西之于某种东西，或者如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说：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συμπλοκή［联结］是对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谈及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的表达：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这样一种东西真的是可能的吗——即某种东西能够作为它自身所不是的那种东西而被谈及？这样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之可能性以及一般λόγος［逻各斯］〈之可能性〉这一问题，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这一可能性之问题，奠基在下面这点之上，那就是：就是者而言，究竟有没有能够作为它自身所不是的东西而是的某种东西。只有当有着这样一种是——即某种东西能够是它所不是的，才可能有着一种能够揭开这种是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因此，συμπλοκή［联结］同时给出了向着λόγος［逻各斯］——我们在讨论智者时已经将之置于显著地位的一种现象——的定位。


  ξένος［客人］说，我们被迫ὁμολογεῖν τὸ μὴ ὂν εἶναί πως［同意不是者无论如何也还是］（参见240c5），“同意不是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注368。但如果它是可能的，那么，也就可能有着下面这一可能性：存在着诸如εἴδωλον［图像］、ψεῦδος［虚假］这样的东西。于是可能存在下面这一可能性：有着诸如ἀπατᾶν［欺骗］（240d1）、欺骗这样的东西，有着用εἴδωλα［诸图像］、即用某一是μὴ ὄν［不是者］的ὄν［是者］来工作这回事。于是，也可能有着一种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参见240d6）。这种可能性暂时还是非常成问题的（240d-240e）。讨论还处在ξένος［客人］能够进行追问的层面上，即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莫非的确是：对某种东西具有一种看法，对某种在其自身是欺骗性的东西是持有一种看法的，一种τὰ ψευδῆ δοξάζειν［相信假的东西］；并且这种τὰ ψευδῆ δοξάζειν［相信假的东西］的确与τὰ ἐναντία τοῖς οὖσι δοξάζειν［相信同那些是着的东西相反的东西］（参见240d6以下）是相同的，从而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也与τὰ μὴ ὄντα δοξάζειν［相信不是者］（240d9）是相同的？


  因此，δόξα［意见］之主题，只要它是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那么它就是无（das Nichts）。但泰阿泰德拒不接受这一结论：Εἶναί πως τὰ μὴ ὄντα δεῖ γε, εἴπερ ψεύσεταί ποτέ τίς τι καὶ κατὰ βραχύ.［只要一个人持有假意见，哪怕只是一点点，那么，不是者也必定无论如何也还是。］（240e3以下）μὴ ὄν［不是者］——它作为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是一种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之主题——不是无，相反，它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是的μὴ ὄν［不是者］。作为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或者作为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的δόξα［意见］，包含着说或谈及，即把某种不是着的东西说成是着（seiend），或把某种是着的东西说成不-是着（nicht-seiend）。λόγος ψευδὴς νομισϑήσεται τά τε ὄντα λέγων μὴ εἶναι καὶ τὰ μὴ ὄντα εἶναι.［说是者不是，和不是者是，这都将被认为是假逻各斯。］（参见240e10以下）因为这是我们称之为假陈述的那种东西的性质：把某一是着的东西冒充为不-是着，或者把某一不是着的东西冒充为是着。要注意，柏拉图在这儿依然完全暂时在一种无差别的意义上使用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表达，从而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表达在这儿最好被把握为：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在这儿完全不理会判断这一表达——即使在逻辑学中它也是极其多义的——是合适的。临近对话的结尾，柏拉图给出了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规定——它同亚里士多德的规定接近注369。我已经强调过，συμπλοκή［联结］是严格意义上的是态学上的考察所要加以把握的现象，συμπλοκή［联结］问题通过κοινωνία［结合］得到解决，并且根据κοινωνία［结合］方才存在某一λόγος［逻各斯］可能是一种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逻各斯］这种可能性。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面把握到了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逻各斯］这一实情，即下面这样，他于其中看到了λόγος［逻各斯］同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的某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在那儿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是某种μὴ ὄν［不是者］，而λόγος［逻各斯］是一种ὄν［是者］：因此，他在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逻各斯］中看到了作为μὴ ὄν［不是者］的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同作为ὄν［是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某种συμπλοκή ［联结］注370。因此，想立马试图在这儿就已经从现象上澄清迷惑或欺骗，这对于阐释来说早了点。我们稍后会看到，柏拉图根本没有抵达对λόγος［逻各斯］和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的一种所谓内在的哲学考察之深度，而是如下面这样往前推进：他通过一种形式-是态学的（formal-ontologisch）考察解决了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逻各斯］的是之可能性，正如在临近对话结束那儿所显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为了显示今天的问题提法之不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欺骗现象注371。


  b） 对真正任务的规定：对巴门尼德命题的修正。是之意义的修正


  智者通过他的反问获得了安全。因为，只要客人和泰阿泰德没有清除掉他们不断被抛回其上的那道栅栏，即巴门尼德的命题——在241c它被称作ἰσχυρὸς λόγος［强有力的逻各斯］（参见241c9）、有力的即难以战胜的命题，那他俩就不可能在其讨论中对付得了他。于是，在开始真正解决是态学的困难之前，ξένος［客人］向泰阿泰德提了三个要求：


  1. 他要求泰阿泰德哪怕他仅仅成功地“稍微”、κατὰ βραχύ［稍微］（241c8）摆脱了巴门尼德那强有力的命题也要知足。因此，他要求泰阿泰德不要期待太多。


  2. 他更加恳请的是，不要认为他想因攻击巴门尼德的命题而成为πατραλοίας［弑父者］（参见241d3）、“弑父者”。因为ξένος［客人］的确是爱利亚学派的人，从而会将攻击指向他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他强调：我们必须、ἀναγκαῖον ἡμῖν ［…］ βιάζεσϑαι［我们必须……强行］（241d5以下）抵达下面这种认识：τό τε μὴ ὂν ὡς ἔστι κατά τι καὶ τὸ ὂν αὖ πάλιν ὡς οὐκ ἔστι πῃ.［不是者就某个角度来说是，而是者复又在某种方式上不是。］（241d6以下）对于这一表达来说重要的是，不是单纯说：τό μὴ ὂν ὡς ἔστι［不是者是］，而是说：τό μὴ ὂν ὡς ἔστι κατά τι［不是者就某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者在某个方面上是”；不是单纯说：τὸ ὂν ὡς οὐκ ἔστι［是者不是］，而是说ὡς οὐκ ἔστι πῃ［在某种方式上不是］，是者πῄ［在某种方式上］、在某个方面不是。因此，涉及的并非不是和是之间的一种极端对抗，或者如在前面所处理它们那样的一种两者之间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相反，涉及的是：τὸ ὂν ὡς οὐκ ἔστι πῃ［是者在某种方式上不是］，即ὄν［是者］不是如μὴ ὄν［不是者］那样不是，而是有所不同；而μὴ ὄν［不是者］也不是如ὄν［是者］那样是，而是有所不同、ὡς ἔστι κατά τι［就某个角度来说是］。于是在此就有着一种对一般是之意义的修正。这是真正的主题。最后μὴ ὄν［不是者］之问题被引回到是之问题，这也是为何传统将该对话加上下面这一副标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论是］”、“论是（Über das Sein）”注372。ξένος［客人］重复道：只要我们没有制服这一命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够λέγειν περὶ λόγων ψευδῶν λέγων ἤ δόξης, εἴτε εἰδώλων εἴτε εἰκόνων εἴτε μιμημάτων εἴτε φαντασμάτων αὐτῶν, ἤ καὶ περὶ τεχνῶν τῶν ὅσαι περὶ ταῦτά εἰσι.［说假逻各斯或意见，无论是图像，还是映像、模仿品、假象或任何关于它们的技艺。］（参见241e2以下）ξένος［客人］说：我们必须抵达τό μὴ ὂν ὡς ἔστι κατά τι［不是者就某个角度来说是］。只要这点成功了，我们方才能够对δόξα［意见］或δοξαστικὴ τέχνη［貌似的技艺］说出某种东西，对εἴδωλον［图像］或者εἰδωλοποιική［图像创制术］、对εἰκών［映像］、μίμημα［模仿品］、φάντασμα［假象］说出某种东西。只要巴门尼德的命题依然不可动摇，那么，所有这些现象都始终还是晦暗的。只有当我们能够真实地、合乎实事地对待δόξα［意见］、εἴδωλον［图像］、εἰκών［映像］，我们方才能够讨论与之相关的τέχνη［技艺］，即真正把握智者。


  3.他要求泰阿泰德，如果他现在开始解决这一难题，他不想他认为他疯了、μανικός［疯了］（242a11）；因为先前（239b1-3）他已经说过，面对巴门尼德的这一命题，他以前总是并未加以充分把握。


  第二章  在是者概念中的诸困难注373。对古代和同时代关于ὄν［是］之学说的讨论注374（242b-250e）导论


  §63. 任务之解决的出发点：对古代和同时代关于ὄν［是］之学说的讨论


  a）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古人”之间的争辩的一般刻画。在亚里士多德那儿ἀρχή［本源］-概念的凝固。对作为希腊是态学发展之核心的“氛围”（λόγος［逻各斯］）的营造


  现在问题是：应如何开始讨论巴门尼德的这一命题？不是者以某种方式是，而是者以某种方式不是，从241d那儿的这一表达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课题是是（das Sein）。因此，实事上的讨论始于对我们前面已经思考和说过的那一问题的谈论，也就是说τὰ δοκοῦντα νῦν ἐναργῶς ἔχειν ἐπισκέψασϑαι πρῶτον［我们首先考察那些现在看起来清楚的东西］（242b10以下），“那些看起来仿佛完全显而易见的东西，恰恰是我们首先想加以把握的东西”。恰恰是那自明的东西、表面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应成为课题。ξένος［客人］提醒道：无论是巴门尼德还是每个打算讨论是者（das Seiende）的人，在做这件事时都太过轻率、εὐκόλως［易于满足］（242c4）。当这些古人论及是者时，他们在方法上寻求什么？διορίσασϑαι 〈τὰ ὄντα〉 πόσα τε καὶ ποῖά ἐστιν［界定“是者”是多少和是怎样］（参见242c5以下），他们尝试“界定是者，是者有多少以及具有何种性质”。古人的问题是：追问是者的数量和追问其性质。问题提法在这儿被非常谨慎地加以了表达。同亚里士多德的表达相比，它真正更好地触及到了古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确在《物理学》第一卷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进行了同样的考察，但他把ἀρχή［本源］问题确定为古人的核心问题——根据他自己的立场ἀρχή［本源］作为概念性的表达——，但它并未忠实地复述古代那些φυσιολόγοι［研究自然的人］的问题提法。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探究古人的问题提法时表现得更加深刻和暴力：只要古人尚未具有亚里士多德那深刻的ἀρχή［本源］概念，不是在是态学上（nicht ontologisch），而是在是态上（ontisch）把ἀρχή［本源］作为单纯的开端而加以使用。古人尝试澄清是者、即宽泛意义上的φύσις［自然］——那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并使之变得可理解，并且是这样来达成这点的，那就是他们将之从特定的是者那儿引出。在巴门尼德那儿无疑已经出现了某种最初的推进：他考察作为这样一种是者的是者（das Seiende als ein solches），即在是态上把整体是者（das ganze Seiende）拿出来并说：“它是”。对于这一是之问题来说，在此还是没有引导线索。但即使在古人那幼稚的努力那儿，也已经给出了朝向某些特定的是之结构的倾向。柏拉图在复述古人那儿的ὄν［是］之问题时，没有使用ἀρχή［本源］这一术语。该表达在他那儿还没有术语上的含义。柏拉图的问题提法同古人那尚未发展的问题提法更相适合。


  因此，柏拉图把同以前时代的一种争辩先行交给他关于ὄν［是］的讨论。这样一种争辩以多重形态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得以流传：《物理学》第一卷，《形而上学》第一卷，《论生成与毁灭》（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第一卷。所有这三种同历史的争辩，各自根据主题上的问题而是不同的。在《物理学》中，意图在于把κίνησις［运动］显示为对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注375进行规定的东西。这些是者是ἀρχαί［诸本源］问题由之得以提出的诸基础。它们是ἀρχαί［诸本源］从中被拾取出来的那些现象。因此，古人的讨论被置于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之ἀρχαί［诸本源］这一问题之下。在此亚里士多德已经在一种极其确定的、被他本人所形成的意义上采用φύσις［自然］这一概念，而在古人那儿φύσις［自然］具有一种更为宽泛的含义，即后来恰恰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被οὐσία［所是］这一术语在概念上所确定下来的那种含义。在古人那儿φύσις［自然］是：那总是已经在此是的东西注376。甚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偶尔在οὐσία［所是］之含义上使用φύσις［自然］，例如《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注377。此外，在他那儿还能发现作为ἀρχὴ κινήσεως［运动之本源］的φύσις［自然］这一独特概念，如他在《物理学》第二卷中就提出了该概念注377a。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没有追问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而是追问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他在那儿追问一般的ἀρχαί［诸本源］，即意图赢得那不仅仅是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的ὄν［是者］之结构。因此，在《形而上学》中对古人的讨论是根据下面这一原则性的问题而安排的，那就是在研究之进程中能够展露出多少一般的ἀρχαί［本源］或αἰτίαι［原因］。亚里士多德区分出来四种原因注378，其中三种已经被古人所揭示，而第四种真正的原因，则被他本人所确定。在《论生成与毁灭》中亚里士多德追问στοιχεῖα［诸元素］——它们自身在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之范围内完全是特定的ἀρχαί［本源］。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儿ἀρχή［本源］、αἴτιον［原因］、στοιχεῖον［元素］偶尔具有相同的含义，但仅仅在形式的意义上；严格讲，它们是为了各种特定的是之领域（Seinsgebiete）而被设置的。亚里士多德同古人的这种争辩，在所有三个实施方面都不同于柏拉图与古人的争辩，因为亚里士多德对于是态学的问题提法已经具有了一种单义的、即使并未彻底加以把握了的基础——当然这离不开柏拉图本人的准备工作。


  希腊的是态学之发展，并不在堆积新发现的各种范畴之意义上行进在对是态学的各种结论的收集中，相反，真正的工作集中在对一种是态学的研究毕竟能活动其中的那种氛围的营造（Herausarbeitung des Milieus）上。这儿是希腊人的研究的真正核心。只要我们学会理解这点，那么，就存在着下面这一前景，那就是使得我们的这种过去再次变得富有成效（produktiv）注379。巴门尼德开始营造由之能够追问是者之是的这种氛围。这种独特的奠基研究（Grundlegungsforschung）作为奠基研究，对于希腊人来说不是明确的，相反，他们的工作既活动在ὄν［是］之领域，也活动在λόγος［逻各斯］之领域。也即是说，对于希腊的是态学研究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是通达是者之是的通达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的是态学依赖于“逻辑学”注380；于是我们必须首先问逻辑学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在下面垫上一种现代的逻辑学之概念。柏拉图对以前时代的批评活动在下面这一意图中，那就是：把是态学上的东西（das Ontologische）同是态上的东西（das Ontische）相对照，把在范畴上对是的阐明（die kategoriale Explikation des Seins）同在是态上对是者的描述（die ontische Beschreibung des Seienden）相对照，也即是说，真正首次使得它们在各个基本部分上变得可见。因为对于他来说，看到是（das Sein）不同于是者（das Seiende），此乃一种闻所未闻的揭示；诚然，巴门尼德——他本人对此并不甚清楚，凭借下面这一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命题对此迈出了第一步：是者是。凭借这一命题，他在一种描述注381的意义上原则性地超出了是者。


  在历史的考察中——柏拉图将之置于其真正辩证法的讨论之前，不仅仅要详细讨论整个早前的哲学，而且也要详细讨论同时代的哲学。由此得出了对该考察的一种清楚的划分。


  b） 对古代和同时代关于ὄν［是］之学说的讨论的划分


  对古代和同时代关于ὄν［是］之学说的讨论从242c持续到250e。


  1. 242c-243d首先给出对第一次是态学的尝试的一种一般刻画。


  2. 243d-244b接着真正批判性地考察那些ὅσοι πλεῖον ἑνὸς λέγουσι τὸ πᾶν εἶναι［那些说一切是多于一的人］（244b2以下）、那些把是者（das Seiende）称作一种多样的东西（ein Mehrfaches）而不是称作一种单一的东西（Eines）的人，因此，这些人说是者是多样的东西。


  3. 244b-245c谈论那些οἱ ἕν λέγοντες［说一的人］（参见244b6），那些说是者（das Seiende）仅仅是一（Eins）的人，即爱利亚学派的那些人。


  4. 246a-250e讨论同时代的是之学说（Lehre vom Sein）；柏拉图谈到了一场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关于所是的战争］（参见246a4以下）、一场诸神与巨人关于是（das Sein）的战争。有两派：一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说：οὐσία［所是］= σῶμα［有形物］或者γένεσις［生成］，是（das Sein）是有形物（Körper）、生成（Werden），246e-248a。另一派说：οὐσία［所是］= εἴδη［埃多斯］，248a-250e；这些人是麦加拉学派的人和欧几里得（Euklid）注382。同时在后者那儿包含着柏拉图本人早前曾经赞同但现在不再持有的一种立场。完全撇开那在实事上紧接着的东西，这已经指向了在246c那儿的独特刻画，在那儿他说：在这两派之间，一些人说οὐσία［所是］= σῶμα［有形物］，而另一些人则说οὐσία［所是］= εἴδη［埃多斯］，ἐν μέσῳ δὲ περὶ ταῦτα ἄπλετος ἀμφοτέρων μάχη τις［在两者的中间有着关于这些事情的无尽的战争］（246c2以下），“在两者之间，在他们中间，激烈地进行着无尽的战争。”在两者之间的那个μέσον［中间］是战场，但也是决断的场所。因为对于柏拉图来说，问题的解决恰恰在于消解两种立场的片面性，并为两种立场由之变得可理解的一种是之概念赢得一种展望。


  I. 对古代ὄν［是］之学说的讨论（242c-245c）


  §64. 对第一次是态学的尝试的一般刻画注383（242c-243c）。关于ὄν［是］的论题之纲要。μῦϑον διηγεῖσϑαι［讲故事］。对柏拉图之推进的先行标画：提升到是态学的范围中


  历史的考察首先始于对古人的一种一般刻画；这种刻画在一种带有优越感的、讽刺性的语调中进行，但这不可以诱使我们将该刻画仅仅视为一种游戏。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只有从这里出发——只要我们为阐释取得了正确的问题提法——为了抵达亚里士多德本人后来所确定的那种基础，希腊的是态学的研究所必须经历的整个道路才变得可理解。Μῦϑόν τινα ἕκαστος φαίνεταί μοι διηγεῖσϑαι［每位都似乎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242c8），“似乎这些古人中每位都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是者的故事”，并且我们παισὶν ὡς οὖσιν［仿佛是孩子似的］（242c8以下）、“我们仿佛是孩子似的”。这表明，古人，只要他们论及是（das Sein），他们都关于是者（das Seiende）讲述某种东西：什么于其身上发生了，——因此，他们根本没能发现关于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Seienden）的某种东西。例如，如果他们提到τρία τὰ ὄντα［是者有三］，那么，他们选取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一种突出意义的特定是者（bestimmtes Seiendes），并根据是者来说明是者。这就是他们“讲故事”的意义；即他们幼稚地活动在是者之范围内，并且根本没能进入到是者之是的范围中。


  1. ὁ μέν［一位］、一位说：τρία τὰ ὄντα［是者有三］、有三种是者。把这些不同观点在历史学上指派给具体的学派和思潮，这并不是完全一清二楚的，至少在这个没有提到确定名字的地方〈是不清楚的〉。因此，说是者是三的这ὁ μέν［一位］是谁，也是不确定的。策勒尔（Zeller）注384推测可能是斐瑞居德斯（Pherekydes）注385，这人的确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三体合一（Dreiheit），将之标示为真正的是者，即宙斯（Zeus）或天，克罗洛斯（Chronos）或时间，以及克同（Chthon）或地注386。我在这儿不可能对之进行一种详细的刻画，资料也是缺乏的。罗德（Rohde）在《灵魂》（Psyche）一书中深入地处理了非常早期的那些推想间的关联注387。这自身是的三者，不是仅仅简单僵硬地被确定，而是在人的诸关系之意义上得到把握。这一故事恰恰就意味着这点。他们彼此交战，时而相互争战，时而又彼此相爱，从而有着γάμος［婚姻］、τόκος［生育］、τροφή［抚养］（参见242d1以下），婚姻、生育、抚养。


  2. ἕτερος εἰπών［另一位说］（242d3）、“另一位又说”，是者并非有三，而是有二：ὑγρὸν καὶ ξηρόν［湿和干］、“湿和干”，或者ϑερμὸν καὶ ψυχρόν［热与冷］（242d3）、“热与冷”。诸位在这儿再次看到：那在这儿被称作真正是着的东西，复又是那在质朴的观察中、在纯粹感官的感觉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东西，即位于是者本身那儿的某些确定的性质。


  3. 爱利亚学派的人，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及其追随者说：ἓν ὄν τὰ πάντα［一切是者是一］（参见242d5以下），“所有毕竟是的东西，是一。”


  4. 伊奥尼亚和西西里的一些缪斯，即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Heraklit aus Ephesus）和阿克拉伽斯的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 aus Agrigent）则说：τὸ ὂν πολλά τε καὶ ἕν ἐστιν［是者既是多又是一］（242e1以下）、“是者既是多又是一”。因此，他们把前人所说的多和一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伊奥尼亚的缪斯们更强硬些，只要他们断言διαφερόμενον ἀεὶ συμφέρεται［争吵与和好总是相伴随］注388（参见242e2以下），一切都恒常地处在斗争和运动中，即从ἕν［一］过渡到πολλά［多］，反之亦然；在赫拉克利特那儿，τὸ πᾶν［一切］都恒常地在火中燃烧。另一些，即西西里的缪斯们则比较温和，只要他们周期性地容许一种宁静并且说：τοτὲ μὲν ἓν εἶναί τὸ πᾶν καὶ φίλον［有时一切是一并且彼此友爱］（参见242e5），有时整体在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威力下、即在爱的威力下彼此友爱，τοτὲ δὲ πολλὰ καὶ πολέμιον［有时一切是多并且彼此争战］（243a1），有时διὰ νεῖκός［由于争端］而复又τὸ πᾶν［一切］是πολλά［多］（243a1）、分裂于多中并是好战的。


  ξένος［客人］说：现在难以判定这些古人是否事实上切中了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他们处理他们的课题时，他们以这样一种行事风格往前走，那就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管我们是否理解而只顾自己讲话，οὐδὲν γὰρ φροντίσαντες εἴτ' ἐπακολουϑοῦμεν αὐτοῖς λέγουσιν εἴτε ἀπολειπόμεϑα［他们不关心我们是跟上了他们所说的，还是被甩在了后面。］（243a7以下）“他们根本不重视，他们所说的对于我们这些他人来说是否是可理解的，我们一定会与之同行呢，还是必定被丢在后面。”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加以注意，那么这就意味着古人并不考虑下面这一必然性，那就是：这样一种讨论必须是可证明的；οἱ πολλοὶ ἡμεῖς［我们这些大众］（参见243a6）、我们这些他人，必定理解他们这些他人；因此这样一种关于是者的言谈必须被置于一种检查之下，即置于一种可能的关于事情的交谈之下，从而每个人自身都能如事情所是的那样从自己出发看事情，而不是单单孤立地在对事物的一种随意任性的空想中冲向事物。因此，他们所忽略的是逻各斯，是关于他们所讨论的东西的一种客观的、实事上的可证明和可传达的标准。他们在没有真正的逻各斯的情形下“讲故事”。ξένος［客人］承认，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先前相信他理解这些古代的学说；但他现在进入到了各种巨大的困境中，完全不再理解它们。ξένος［客人］用243b中的这一评说，涉及到了在234d中所表达过的思想：智者学派中的许多人，的确首先相信他们似乎理解和知道一切，但当他们靠近事情并真正与之相会时，就显露出他们根本一无所知。古人关于是（das Sein）的这些讨论因此完全靠不住，以至于我们无论是就ὄν［是者］来说还是就μὴ ὄν［不是者］来说都处在同样的困境中。因此就显示出περὶ δὲ τοῦ μεγίστου τε καὶ ἀρχηγοῦ πρώτου νῦν σκεπτέον［现在首先应考察最重大和最本源的］（243d1）、“要开始考察最重大的东西和真正首要的东西”；即考察ὄν［是者］，并追问：οἱ λέγοντες δηλοῦν αὐτό［那些说揭示它的人］（参见243d4以下）、“那些说能够公开它、显示它的人”，τί ἡγοῦνται τὸ ὄν［他们把是者视为什么］、“他们把是者视为什么”。


  由此真正的、批判性的考察开始了。它追溯了在前面的叙述中仅仅非常粗略地加以标画了的那些立场，但现在这些立场则要加以认真对待。首先讨论的是那说ὄν［是者］是多样的那种学派。于是，批判性的考察之进程是，柏拉图指出：说是者是多样的、τὰ ὄντα πλέονα ἑνός［是者多于一］（参见245b8以下）的那些人，当他们说及一种多样的是者时，他们使用了——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点——某种ἕν［一］，使用了某种确定的、他们本人根本没有加以追问的是之意义（Sinn von Sein）。因此，δύο λέγοντες［那些说二的人］会被引回到某种ἕν［一］。与之相联系，谈论了爱利亚学派的ἕν［一］，并指出这种ἕν［一］对于规定ὄν［是者］来说复又是不充分的，相反，它要求某种πλεῖον［多］。但这不是向着第一种人的简单回返。相反，那些谈论是者的第一种人在是态上（ontisch）谈论是者：有着多样的是者（mehrfaches Seiendes）；反之，爱利亚学派的人说：有着单一的是（Ein Sein）。而柏拉图说：不，必定有着多样的是（mehrfaches Sein）。不同于多样的是者，现在涉及在是本身（Sein selbst）那儿的一种多样性。由此表明：巴门尼德的立场不再是一种质朴的-是态上（naiv-ontisch）的立场，而是第一次、决定性的是态学之开始，即使这种是态学的唯一收获停止在这一命题中：是者是。但这一命题在哲学的姿态上，本质地优越于说是者由多样的是者组成或由单一的是者组成的所有那些立场，因为这些立场根本没有抵达对是的问题提法。因此，穿过爱利亚学派的立场，同时就给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把问题带到真正是态学的领域中，并由此出发讨论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关于所是的战争］。


  §65. 对ὄν［是］之多样性这一论题的讨论。（243d-244b）。对εἶναι［是］的揭开作为未完成的任务。对当前“是态学的”尝试的批判：对是之意义这一问题的遗忘。基于此是的一种诠释学对该问题的拟定


  柏拉图对从前时代的批判，以λέγειν τὰ ὄντα［说是者］为引导线索来进行。这也即是为何在243d会提出下面这一问题：οἱ λέγοντες αὐτὸ δηλοῦν［那些说揭示它的人］（243d3以下）、“那些说他们能够公开它的人”τὸ ὂν τί ποϑ' ἡγοῦνται［他们究竟把是者视为什么］、“他们究竟把是者视为什么”。ξένος［客人］和泰阿泰德两人一致同意以下面这种方式往前走，那就是他们要盘问古人，仿佛那些人自身就在场似的。Φέρε ［…］ δύο ［…］ τὰ πάντ' εἶναί φατε［来吧……你们说一切都是……来自两个东西］（243d8以下）、“你们说一切都从两个东西而有其是”，即从热和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有其是；更好的表达是：你们说，真正是着的，是二。因此，你们就此说：ἄμφω καὶ ἑκάτερον εἶναι［两者以及两者中的每个是］（243e1以下），“两者以及两者中的每个εἶναι［是］、是”；λέγοντες［你们说］——诸位要注意λέγειν［说］——“你们把两者以及其中的一个和另一个称作是着”。于是问题是：τί ποτε ἄρα τοῦτ' ἐπ' ἀμφοῖν φϑέγγεσϑε［对于两者说出这点你们究竟在表达什么？］（243d9以下）、“你们在此对两者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τί τὸ εἶναι τοῦτο ὑπολάβωμεν ὑμῶν;［我们该将你们的这个是把握为什么？］（243e2）“我们究竟该把你们的这个εἶναι［是］理解为什么？”ξένος［客人］把这种立场引到三种可能性面前：


  1. 或者你们就ἄμφω［两者］所说的那个εἶναι［是］，是除了两个真正的ὄντα［是者］之外的一个τρίτον［第三者］（243e2）。如果我们那么说，那么，在你们的意义上岂不并非如你们所说的那样τὸ πᾶν δύο［一切是二］，而是τὸ πᾶν τρία［一切是三］（参见243e3）？


  2. 或者τοῖν γε δυοῖν καλοῦντες ϑάτερον ὄν［你们把两者中的其中一个称作是者］（243e4以下），你们把两者中的其中一个、要么ϑερμόν［热］要么ψυχρόν［冷］称作真正是着的东西。但那样一来：οὐ ［…］ ἀμφότερα ὁμοίως εἶναι λέγετε［你们不会说两者同样地是］（243e4以下）。那你们会将两者中的哪个等同于ὄν［是者］，你们接下来总是抵达ἕν［一］而不是δύο［二］（243e6）


  3. 你们想把两者、τὰ ἄμφω［两者］都称作ὄν［是者］（243e8）。但即使在这儿，于你们的λέγειν［说］中也有着某个ἕ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一］，即ὄν［是］本身（244a1以下）。


  诸位要注意ξένος［客人］把古人提交到其前面的这三种可能性：重要的始终是那在λέγειν δύο τὰ ὄντα［说两种是者］中、因而是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被说的东西。要么抵达三，要么抵达一。每次我们都被迫同时设定了ὄν［是］，只要在任何情形下于λέγειν［说］中：同时设定了ὄν［是着］—εἶναι［是］。决定性的东西是基于λέγειν［说］而来的批判。意图并不如评注者们所以为的那样，柏拉图在这儿想通过对ἕν［一］的强调来创造一种“一元论”。他对ἕν［一］首先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是指出：在λέγειν［说］中连带包含着作为未经处理但又具有构建作用的被说者的ὄν［是］。因此，柏拉图并不想通过某种辩论把对手辩死，而是想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清在λέγειν［说］中、在对是者的每一谈论中某种别的东西都连带被说了。而这别的东西无非就是是本身（das Sein selbst）。换句话说：柏拉图由此显示那些回答δύο εἶναι τὰ πάντα［一切是二］的人根本没有取得关于是的问题提法。我要说，传统阐释，如策勒尔、博尼茨注389等等，在此没能切中真正的事情。我们根本无需在这种情形下分析其余的实事性的问题。该探究之主题真正是什么，在244a已经表达得足够清楚。Έπειδὴ τοίνυν ἡμεῖς ἠπορήκαμεν, ὑμεῖς αὐτὰ ἡμῖν ἐμφανίζετε ἱκανῶς, τί ποτε βούλεσϑε σημαίνειν ὁπόταν ὂν φϑέγγησϑε.［由于我们已经困惑了，那就请你们向我们充分显明这点，那就是当你们说出是着时,你们究竟想意指什么。］（244a4以下）“由于我们”就你们在此所说的“不知道出路”，因此，你们必须亲自向我们澄清，当你们说出ὄν［是着］这个词时注390，你们究竟真正想它意指什么。这就是这段话以及整个对话的真正主要的用意。


  据说我们今天再次向着形而上学和是态学回返。但我们已经仓促地遗忘了柏拉图在这儿所提出的以及通过整个对话所设立的这一问题。对主要问题的这种遗忘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容易的。也即是说，人们明确或暗中诉诸两点：


  1. 人们说，是之概念是自明的；每个人都不断地使用它，并理解他用它意指什么。


  2. 人们说，是之概念是最高的概念；因此，它根本不再能加以定义。


  对于第1点，必须得说：撇开是否可以将是之意义那臆想的、流俗的自明等同于一个哲学概念的清楚不说，——在任何情形下，恰恰自明的东西，并且只有它，是基础科学的主题。


  对于第2点，必须得说：是否可以把对基本概念在概念上的拟定置于定义的规定规则之下——后者自身仅仅展示出了一种来源于某种特定的命题-“逻辑”和陈述-“逻辑”的规定形式——这是不确定的。那用来规定是者的“逻辑学”不可以被取作阐明是的标准。因此，是（Sein）不可被定义这一通常的说法，其实什么也没说。相反，它仅仅表明对这儿真正涉及的东西的通常误解而已。


  就每一可能的是态学之原初任务而言，必须得肯定地说：它恰恰位于一种准备中，即位于下面这一准备中，那就是在此为追问一般的是之意义准备好一个基础。是之意义问题——是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前面所引的柏拉图的那个句子之意义上——根本不是是态学那末端上的问题，该问题不可能通过是态学的各种结论之总计而得到回答。相反，是之意义问题立于开端之处，因为它必须为每一具体的关于某一是者之特定的是之结构问题提供可能的意义上的引导。另一方面，从形式上提出是之问题，或想从形式上回答它，都同样是不够的。相反，需要理解下面这点，那就是：是之意义这一问题提法本身要求一种拟定，即拟定出就其是询问是者由之才是可能的那种基础。必须揭示和营造出是态学的研究能够且应当一般地活动其间的那种氛围。没有对这种氛围的揭示和辛劳的营造，是态学就依然不比以前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好多少。提出是之意义问题，无非意味着拟定出一般哲学之问题提法来。


  我们在这儿只能非常简略地在形式特征上将之阐明到对于理解后面的东西来说是必须的那种程度。所有的追问都是就某种东西对某种东西的询问。在是态学中，被询-问者（das Be-fragte）是是者（das Seiende）。在是者那儿问题对准的乃其是。因此，是（das Sein）是被问得者（das Erfragte）。并且被问者（das Gefragte）在是态学的研究中是这种是本身的诸是之性质（die Seinscharaktere dieses Seins selbst）。因此，追问本身根据其意义已经是一种确定的、进行揭开的展开。每一种追问已经具有一种确定的揭开之性质。除了下面这点之外没有任何盲目的问题，那就是：盲目地说出、表达、重复问题，从而不再理解问题。问题提法无非就是那表达出来的、传播开来的问题——在它那儿被询问者、被问得者以及被问者隐含地连带被谈及了，但却是这样，即它们并未由此就直接和立马变得可见。因此，能够把一个问题提法粗略地理解为难题，人们并不必须必然地占有它的意义。这也即是是者之是这一问题提法之意义。其中就有着对于这样一种问题提法来说，决定性的是：每次都是被询问者的那种是者，是在此的。因此，重要的是赢得通达当时各自的是之范围的那种正确、源始的通达方法，以及在这种通达方法里面确定出进行引导的、由之提出是者之是这一问题的那种着眼点。对于希腊人来说，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进行引导的着眼点是λόγος［逻各斯］。因此，对传统和同时代的是之学说的整个批判，以及对是的积极讨论，都活动在这种λέγειν［说］中。所以，对于柏拉图来说是态学就是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即辩证法——无论是同今天意义上的关于诸矛盾的那种胡闹，还是同在黑格尔那儿的那种辩证法，它都与之了无相干。因此，对问题的刻画就这么多：当你们说“是（Sein）”时，你们意指什么注391？（244a5以下）注392


  ξένος［客人］在244b再次强调：我们向古人提出的这一问题，即是之意义问题——在该问题那儿关于他们在意指什么我们仅仅要求从他们那儿得到教诲，显然是合法的（244b3以下）。我们有可能最快从那些专注于、即说ἓν εἶναι τὸ πᾶν［一切是一］（参见244b6）的人那儿得到回答。于是，讨论转向巴门尼德的论题。对巴门尼德论题的表达是不稳定的；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即在《物理学》第一卷第2章和第3章那儿，它也不统一。对巴门尼德的谈论分为两个部分：


  1. 对作为ἕν［一］的ὄν［是者］的讨论（244b9-244d13）。


  2. 对作为ὅλον［整体］——它在这儿依然等同于πᾶν［一切］——的ὄν［是者］的讨论（244d14-245e5）。


  §66. 对ὄν［是］之统一性这一论题的讨论（244b-245a）


  a） 对作为ἕν［一］的ὄν［是者］的讨论。论题之意义和对它的语言表达之间的冲突。ὑπόϑεσις［原则］和“假设”


  我们能够把巴门尼德的命题简略地表达为这样：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 （ὅλον）［一切是者（整体）是一］。因此，如果我们问爱利亚学派的人，他们真正在说什么，他们关于是者的意见是何种，那么他们将回答到：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注393。但那样的话我们会反驳说，你们岂不也把ὄν［是］这一表达用在某个东西身上、ὂν καλεῖτέ τι;［你们称某个东西为是者？］（244b12），即恰恰用在ὅπερ ἕν［那个一］（244c1）身上、用在你们总是和不断用ἕν［一］所意指的那个东西身上？他们一开始不断用ἕν［一］所意指的那个东西，与他们同时说ὄν［是者］的那个东西相关联。ἐπὶ τῷ αὐτῷ προσχρώμενοι δυοῖν ὀνόμασιν［对同一个东西使用了两个名称］（244c1以下），“于是你们就同一个东西、ἐπὶ τῷ αὐτῷ［对同一个东西］，使用了两个表达”。他们谈及同一个东西，既用ὄνομα ἕν［一这个名称］，也用ὄνομα ὄν［是者这个名称］。ξένος［客人］承认：τῷ ταύτην τὴν ὑπόϑεσιν ὑποϑεμένῳ πρὸς τὸ νῦν ἐρωτηϑὲν καὶ πρὸς ἄλλο δὲ ὁτιοῦν οὐ πάντων ῥᾷστον ἀποκρίνασϑαι.［对于提出这种原则的人来说，非常不容易回答现在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其他任何问题。］（244c4以下）“以此开始的人——即主张ἕν μόνον εἶναι［仅仅是一］注394的人——既不容易回答现在被问的，也不容易回答其他被问的。”那拥护巴门尼德这一论题的人在回答时经常处于困境中。因为，凡就ἕν［一］——仅仅它是——被说和被问的，都是某种东西，并且它作为某种东西是不同于ἕν［一］的。但论题却是：ἕν εἶναι［是一］。因此，ξένος［客人］承认了对于每一讨论来说位于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原则］注395中的根本困难。


  不可以在“提出某个假设（eine Hypothese machen）”之意义上来翻译和理解这种ὑποτίϑεσϑαι ὑπόϑεσιν［提出原则］注396。在我们近代意义上，假设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认可一种事态（Sachverhalt）：如果事情处于如此如此的情形，那么，那样那样的东西会不会由此变得可理解？假设性的东西根据其意义恰恰还是悬而未决的；它仅仅从它解释先行给出的各种实情的那种能力之大小那儿取得其可能的立足点、其真正的持存。一种假设要得以持存，总是仅仅拜它所解释的那种东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它所赐；并且随着解释作用的失败它也随之作废。希腊的ὑπόϑεσις［原则］，这儿于柏拉图的意义上，则具有相反的意义。在ὑπόϑεσις［原则］中被设定的东西不是托某一别的东西之福而被设定；它有其持存,并不涉及它要加以解释的这别的东西，而是根据其自身——作为在其自身一开始就持存着的那种东西。它是所有其他东西之可能的是（Sein）和不是（Nichtsein）单单由之被决定的那种东西。对此的一个例子就是巴门尼德本人的教诲诗，即下面这一命题：是者是。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原则］不取决于如果……那么……，相反，ὑπό［在……下面］要在ὑποκείμενον［自立体］和ὑπάρχον［真正存在的东西］之意义上加以看待：从一开始在其自身就已经是在此的东西，古人称作φύσις［自然］的那种东西。我之所以强调在ὑπόϑεσις［原则］和假设之间的这种不同，恰恰是因为新近人们试图曲解布伦塔诺，并习惯于联系到布伦塔诺而将现象学曲解为好-像之哲学（Philosophie des Als-Ob），曲解为虚构主义（Fiktionalismus），好像布伦塔诺皈依了法伊英格尔（Vaihinger）似的注397。因此，克劳斯（Kraus）在《从经验立场而来的心理学》拙劣的新版中说，布伦塔诺和现象学无非就是虚构主义注398。好-像之哲学——如果在它那儿毕竟还有点东西的话——仅仅靠对是态上的假设（ontische Hypothese）和是态学上的ὑπόϑεσις［原则］ （ontologische ὑπόϑεσις）的意义的混淆而活着。如果现象学的研究毕竟同柏拉图还有着某种关系的话，那么，肯定就在于这儿将之展示为ὑπόϑεσις［原则］的那种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从认识论上来修正现象学，并将之阐释为可能经验的条件，尽管这种阐释比前面所提的那个在本质上更靠近事情。


  如果爱利亚学派的人说：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那他们对同一个东西既使用了ὄνομα ἕν［一这个名称］，也用ὄνομα ὄν［是者这个名称］。但对此ξένος［客人］说道，δύο ὀνόματα ὁμολογεῖν εἶναι μηδὲν ϑέμενον πλὴν ἓν［一方面认为除了一没有任何东西是，另一方面又承认两个名称］（244c8以下），因此，那些说ἓν ὄν［是者是一］、所有是的东西是一（Alles, was ist, ist Eins）的人，实际上却宣称了两个名称是，即ἕν［一］和ὄν［是者］。此外，只要我们一想起他们在谈论是者（das Seiende）或是（das Sein）这一实情，那他们就会陷入到巨大的困境中。首先根本无需回溯到λόγος［逻各斯］——诚如柏拉图后来所分析的那样，它的确是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的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注399。甚至单单在ὄνομα［名称］注400——它仅仅是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个成分——中就已经能够看到这种立场之困境。也即是说，ὄνομα［名称］作为ὄνομα［名称］、作为表达，应是对某种东西（für etwas）的表达；ὄνομα［名称］意指某种东西（etwas），并且尤其意指ὄνομα［名称］自身所不是的那种东西、某一ἕτερον［另外的东西］。τιϑείς τε τοὔνομα τοῦ πράγματος ἕτερον δύο λέγει［当指出名称不同于事物时，就在说二］（244d3以下），因此，凭借某个东西的ὄνομα［名称］、凭借那意指某种东西的一种含义，你已经在说两个ὄντα［是者］。但如果想把ὄνομα［名称］等同于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即把表达等同于在其中被意指、被显明出来的东西，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无——而表达乃是关于无的表达。或者，如果ὄνομα［名称］的确应是ὄνομα 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名称］、某种东西的表达，但在此又同它自身之外的别的东西无涉，那么：τὸ ὄνομα ὀνόματος ὄνομα μόνον, ἄλλου δὲ οὐδενὸς ὄν［名称仅仅是名称的名称，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的名称］（244d8以下），“那么，该ὄνομα［名称］仅仅是ὀνόματος ὄνομα［名称的名称］，而不是别的某种东西的名称”。因此，这一命题的困难已经显明在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那儿的一个基本成分那儿。要注意：柏拉图在这儿于意指-某种东西（das Etwas-Meinen）之意义上把握ὄνομα［名称］。诚然，他还没有进一步反思语词和它所意指的东西之间的联系的独特结构。他仅仅满足于下面这一形式-是态学上（formal-ontologisch）的实情：在作为语词的语词中包含着被意指的东西。这一实情在这儿纯粹在是态上（ontisch）被理解：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是在一起。也即是说，在作为表达的表达中已经有着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


  诸位必须注意：不可以把这一考察视为智者派式的把戏。相反，重要的是认真对待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这一论题。柏拉图致力于显示：在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原则］中有着超出了其自身意义的一种要素。在此为了理解柏拉图的这一阐明，尤其是理解接下来的东西，就要注意：即使在这儿也尚未拟定出一种真正明确的不同于是者的是之概念，相反，这整个考察都还行进在是态上的东西和是态学上的东西的无差别状态中；不仅仅在这儿，而且最后直至对话的结束，在这种甚至对柏拉图本人来说都持续着的不清楚中有着理解对话的真正困难。这些阐明乍一眼导致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它们好像单纯在模仿智者的辩论。第一部分中的那些烦冗的定义加深了这一印象，它们导致不久前人们已经将这篇对话连同其他一些对话一道从柏拉图那儿加以了否定。但如果我们完全弄清楚了位于辩证法之理念中的意图——正如它在与《斐德罗》的联系中变得可见的那样——，即意图在συναγωγή［结合］中走向ἕν［一］，以便根据ἕν［一］能够理解是者身上的其他东西，那么，我们就不会陷入在智者派的意义上把这些辩论理解为纯粹是态上的辩论这一困境中。


  对作为ὄν［是者］的一种规定的ἕν［一］的考察以之结束的那种结论，在244d11-244d12那儿得到了确定。该句子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整个前面所进行的讨论的结论。这一段落的确是多讹误的，显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为理解造成了种种困难。关于这段话有着一个完整的文献。从总体上看，在这儿我们能够将自己限定在两个文本上；这两者——总的来说甚至所有其他的——得出了相同的意义。第一个文本被施莱尔马赫所确定，并被海因多夫（Heindorf）所接受注401。第二个文本乃是伯内特（Burnet）依据阿佩尔特（Apelt）的补正采纳进英文版中的：


  1. Καὶ τὸ ἕν γε, ἑνὸς ἓν ὄν μόνον, καὶ τοῦτο τοῦ ὀνόματος αὐτὸ ἓν ὄν.［因此，一仅仅是一的一，并且它自身复又是名称的一。］注402


  2. Καὶ τὸ ἕν γε, ἑνὸς ὄνομα ὂν καὶ τοῦ ὀνόματος αὖ τὸ ἓν ὄν.［因此，一是一的名称，并且又是名称的一。］注403


  这儿的这段话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无法确定柏拉图本人写了什么，这反倒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我提醒下面这点，那就是：要从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这一命题出发，并且ἓν［一］和 ὄν［是者］作为δύο ὀνόματα［两个名称］应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困境在于：随着说出这一命题，同这一命题自身在其意义上相比，已经容许了更多的是者，除非我们把在ὄνομα［名称］中所意指的东西自身也视为ὄνομα［名称］，以至于ἕν［一］似乎仅仅是ὄνομα ὀνόματος［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把在ὄνομα［名称］中所意指的东西自身也确定为ὄνομα［名称］，那么，ὄνομα［名称］的意义就被歪曲了。——两个文本的翻译是：


  1. “因此，一仅仅是一的一，并且它自身复又是名称的、表达的一。”


  2. “一作为一的表达，于是复又是表达的一。”


  在两种情形下意义都是清楚的。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原则］是关于ὄν［是者］的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并且它具有下面这一意义：这种ὂν［是者］是ἕν［一］。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原则］就其本己的意义要求严肃地把它自身当做一种ϑέσις［论题］或λόγος［逻各斯］。但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始终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ί［说什么］。或者说，这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被意指的τί［什么］，作为这样的东西，就是某一τί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什么］、某一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被说的东西。因此，在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一结构中——现在顾及到爱利亚学派的ϑέσις［论题］——已经给出了：1.某一τί［什么］——它是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被说的东西、被意指的东西，即ὄν［是者］；2.该ὄν［是者］是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被谈及的，作为ἕν［一］；以及3.ὄν［是者］在ὄνομα［名称］中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被表达出来。因此，ϑέσις［论题］中这一被意指和表达出来的内容之整体：ἕν［一］-ὄν［是者］-ὄνομα［名称］，这三个基本成分，在该ϑέσις［论题］本身之意义上必须是一和相同的（Ein-und dasselbe）。而论题说，仅仅这种单一的东西是（dieses Eine ist）。换句话说，ϑέσις［论题］自身的真正意义，与它自身所是的和意指的东西的现象上的内容相冲突。


  b） 对作为ὅλον［整体］的ὄν［是者］的讨论。在作为ὅλον［整体］的ἕν［一］和ἕν ἀληϑῶς［真正的一］之间的区别。作为ὅλον［整体］的ὄν［是者］之诸后果；它的站不住脚


  于是，巴门尼德这同一论题：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被从另一方面加以设想。现在不仅仅要留意ὄν［是者］作为ἕν［一］被加以谈及，而且命题整体要经受考察：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在该论题中被论及的真正东西是ὄν［是者］。这一被论及的东西，正好就是ὄν［是者］，在其如何（Wie）中被把握为πᾶν［一切］；被加以谈论的ὄν［是者］，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了τὸ πᾶν［一切］。并且对于这一被谈论的东西、对于ὄν［是者］，在这一如何、πᾶν［一切］中被说成：ἕν［一］，——因此，在那儿ἕν［一］就是作为什么（als was）加以谈及的那种东西。


  问题现在对准了：ὄν［是者］如何能够被理解为πᾶν［一切］。或者说，既然ὅλον［整体］这一表达现在代表着ὄν［是者］，那么问题就是：在何种意义上论题中的ὄν［是者］是ὅλον［整体］？——ὄν［是者］，它的确应μόνον［仅仅］是ἕν［一］！因此，既然ὅλον［整体］的确是ἕν［一］的一种方式，那么，现在就不再如前面那样涉及作为ὀνόματα［名称］的ἕν［一］和ὄν［是者］，而是要澄清ἕν［一］、单一的东西（das Eine）、统一（die Einheit）、一（das Eins）。Τί δέ; τὸ ὅλον ἕτερον τοῦ ὄντος ἑνὸς ἤ ταὐτὸν τούτῳ;［那么，整体是不同于作为一的是者呢，还是与之相同？］（参见244d14以下）“在其中ὄν［是者］被加以意指了的ὅλον［整体］——ὄν［是者］就它那方面来说作为ἕν［一］被加以谈及——，这个ὅλον［整体］作为ὄν［是者］之性质是不同于ὂν ἕν［作为一的是者］呢，还是同一回事？”回答是：“他们怎么会说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论题中就是这样说的！”但ὅλον［整体］在此被用作何种概念？于是，对此就参考了出于巴门尼德本人教诲诗中的一段话：


  Πάντοϑεν εὐκύκλου σφαίρης ἐναλίγκιον ὄγκῳ,μεσσόϑεν ἰσοπαλὲς πάντῃ· τὸ γὰρ οὔτε τι μεῖζον


  οὔτε τι βαιότερον πελέναι χρεόν ἐστι τῇ ἤ τῇ


  ［从各方看都像浑圆的球，从中心到任何地方都是相等的。因为，这儿更大那儿更小，这必定是不可能的。］（244e3以下）


  由此显明：ὄν［是者］在σφαῖρα［球］、球之意义上被理解——并且是浑圆的球；因此，它与一个浑圆的球相同，同一个整体相同——ὄγκῳ［就浑圆而言］等同于说ὅλῳ［就整体而言］——，μεσσόϑεν［从中心］、“从中心”，πάντῃ［到任何地方］、“朝向所有方向”，都是同样强壮的；“在任何意义上的确不可能这儿或那儿是更大或更强壮的。”在巴门尼德那儿，ὅλον ［整体］之意义τοιοῦτόν γε ὄ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244e6）、“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并且作为一种τοιοῦτόν ὅλον［这样的整体］，它具有μέσον［中心］和ἔσχατα［边际］。从中心到各边直至球的边际，ὄν［是者］的确是一样的。现在，只要ὅλον［整体］具有中心和边际，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μέρη［部分］（244e7）、“部分”的东西。因此，涉及的是一种非常特定的整体性，一种具有部分的整体性，并且这种整体性能够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被理解为统一性（Einheit）。Ἀλλὰ μὴν τό γε μεμερισμένον πάϑος μὲν τοῦ ἑνὸς ἔχειν ἐπὶ τοῖς μέρεσι πᾶσιν οὐδὲν ἀποκωλύει, καὶ ταύτῃ δὴ πᾶν τε ὂν καὶ ὅλον ἓν εἶναι.［但没有什么可以妨碍那可分成部分的东西在所有的部分上具有一之性质，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它既是一切，又是一个整体注403a。］（245a1以下）因此，ὅλον［整体］是一种μεμερισμένον［可分成部分的东西］，——如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一种διαιρετόν［可分开的东西］注403b、一种“可分开的东西”。这儿浮现在作为μεμερισμένον［可分成部分的东西］的这种ὅλον［整体］中的东西，后来于亚里士多德那儿在严格的概念上是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注403c。这样一种ὅλον［整体］、一种在μεμερισμένον［可分成部分的东西］之意义上的ὅλον［整体］，因此能够具有πάϑος τοῦ ἑνός［一之性质］，它能够具有单一的东西之规定性；在这样一种作为μεμερισμένον［可分成部分的东西］的ὅλον［整体］中，ἕν［一］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此的。但这种ἕν［一］是一种非常特定的一，即ἐπὶ τοῖς μέρεσι πᾶσιν［在所有的部分上］、根据诸部分、鉴于诸部分被理解为一的那种ἕν［一］：作为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的ἕν［一］。因此，ὅλον［整体］作为ὅλον［整体］的确是ἕν［一］；但这种ὅλον［整体］，它作为ὅλον［整体］是一种特定的ἕν［一］：在由诸部分而来的统一性、整体性之意义上的一——我们根本没有关于这些区分的术语；——这种ὅλον［整体］或一，的确不是τὸ ἓν αὐτό［一本身］（245a5以下）、“在其自身单一的东西（das Eine an ihm selbst）”。因为——这儿虽没说，但暗含着这点——在整体性之意义上的统一性作为这样的统一性始终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即一。它有赖于一种更加源始的一。在它之前还有着一种ἕν［一］之意义，该意义把统一性本身规定为统一性。这种ἕν［一］——它先于ἓν ὅλον［作为整体的一］，是ἀμερὲς παντελῶς［完全无部分的］（参见245a8）、“完全没有部分”；它是ἀληϑῶς ἕν［真正的一］（同上），即最后在其族类（Geschlecht）中加以揭开的东西。如果我们追究ἕν［一］的意义，那我们最终会发现这种ἓν ἀμερές［没有部分的一］，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就是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东西］。因此，ξένος［客人］能够说：这种ἕν［一］，作为τοιοῦτον［这种东西］的 ἕν［一］——即不是ἓν ἀληϑῶς［真正的一］，而是作为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的那种ἕν［一］——ἐκ πολλῶν μερῶν ὂν［是由许多部分而来的］（245b1）、“是由许多部分而来的”，并且仅仅基于它们并为了它们；但作为这样的东西，οὐ συμφωνήσει τῷ λόγῳ［它不符合逻各斯］（245b1以下），“这种ἕν［一］同ἕν［一］的真正意义不相符合——如果我真正谈及它的话。”因此，在ἕν［一］这一概念之范围内首先发现了一种区分：1.ἓν ἀληϑῶς［真正的一］，2.作为πάϑος ἐπὶ τοῖς μέρεσι［在诸部分上〈具有一之〉性质］的ἕν［一］：作为诸部分之统一性的单一的东西。


  现在复又提出下面这一问题：在何种意义上ὄν［是者］是πᾶν［一切］或ὅλον［整体］？或者它在πάϑος τοῦ ἑνὸς ἔχον［具有一之性质］（参见245b4）这一意义上是ὅλον［整体］，或者它μὴ ὅλον［不是整体］（参见245b5）。假如ὄν［是者］在派生出来的ἕν［一］之意义上是某种ἕν［一］，作为整体性、ἓν πως［一定程度上的一］（参见245b8），那么，ἕν［一］就是一种πάϑος τοῦ ὄντος［是者之性质］。但那样一来，ὄν［是者］或ὅλον［整体］就同真正意义上的ἕν［一］不是一回事（245b8）。由此ὅλον［整体］是一种ἕτερον［不同于］ὄν［是者］的东西——只要后者在作为ἓν ἀληϑῶς［真正的一］的ἕν［一］之意义上被把握。但如果ὅλον［整体］是不同于ὄν［是者］的某种东西，那么就会得出：πλέονα τὰ πάντα ἑνός［一切比一多］（参见245b8以下）；如果ϑέσις［论题］本身说：ἓν ὂν ὅλον［一是整体］，那么就一定有比在ϑέσις［论题］本身中所提出的那种ἕν［一］更多的东西。但如果ὄν［是者］本身——通过具有πάϑος τοῦ ἑνός［一之性质］——本身不是ὅλον［整体］（245c1），即ὅλον［整体］是不同于ὄν［是者］的某一另外的东西，那么，这种ὅλον［整体］就是某种不是作为ὄν［是者］的ὄν［是者］的那种东西。于是就有着某种不是ὄν［是者］、落在ὄν［是者］之外但又的确是的东西。但那样一来ὂν ἐνδεὲς ἑαυτοῦ［是者比它自身要少］（参见245c2以下），它就它自身来说在其自身就是有所欠缺的；它欠缺某种还在它之外而是的东西，某种就它自身那方来说还不是的东西。于是它ἑαυτοῦ στερόμενον［剥夺了它自身］（245c5），它自身、即ὄν［是者］，从它自身那儿就因下面这点而发生了损害，那就是：它不同于ὅλον［整体］而ὅλον［整体］却是某种东西，——它把自己作为真正意义上的ὂν ἕν［是一］注404同作为ὂν τι［是某种东西］注405、作为在某种方式上是着的东西的ὅλον［整体］相对立。这整个考察——至少相对——变得透彻了，如果我们首先弄清楚了ἕν［一］的两种含义：在派生意义上的ἕν［一］、即ἓν ὅλον［作为整体的一］，和在真正意义上的ἕν［一］、即ἓν ἀληϑῶς［真正的一］——它作为本质性的谓词被赋予给了ὄν［是者］。但如果ὄν［是者］是στερόμενον ἑαυτοῦ［剥夺了它自身］的东西，那么就会得出：οὐκ ὂν ἔσται τὸ ὄν［是者将不是是者］（245c6），ὄν［是者］自身不是ὄν［是者］，即不是一切是者，它不是ὅλον［整体］。


  考察继续往下走。我们将最好地理解这最后的辩论，如果我们从后面对它进行把握的话。ὅλον［整体］现在被设定为不属于作为ὄν［是者］的ὄν［是者］的那种东西；它的确是πάϑος［性质］，它是一种ἕτερον［不同的东西］。τὸ ὅλον ἐν τοῖς οὖσι μὴ τιϑέντα［整体不被置于诸是者中］（245d5以下）。但如果ὅλον［整体］不被置于那是的东西中，那么，无论οὐσία［所是］还是γένεσις［生成］都不可以被当作是着，于是无论γένεσις［生成］还是οὐσία［所是］都不是。因为：τὸ γενόμενον ἀεὶ γέγονεν ὅλον［被生成出来的东西总是被生成为了整体］（245d4），“所有被生成和已经生成的东西，都生成为了一个整体”；在这儿，整体、ὅλον［整体］无非意指完成了的东西、此处一个完成了这种东西——它在此处作为一已经结束了。在这儿，作为一的ἕν［一］之概念和作为整体、作为统一性的ἕν［一］之概念，汇合到了一起。因此，如果ὅλον［整体］处在是（das Sein）之外，是一种不同于ὄν［是者］的东西，并且如果甚至γένεσις［生成］和οὐσία［所是］也都不能够是，那么，ὄν［是者］也不可能是。由此就会得出ὄν［是者］之μὴ εἶναι［不是］（245d1），并进而根本没有任何生成：οὔτε οὐσίαν οὔτε γένεσιν ὡς οὖσαν δεῖ 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既不可以称所是是着，也不可以称生成是着。］（245d4以下）——在同这一讨论的联系中，还指出了在ποσόν［量］（245d9）之意义上、多少-是者（Wieviel-Seiendes）之意义上的ὅλον［整体］，并说：还会浮现出无限多的困难。


  c） 原则上的各种不清楚


  我已经强调过：如果在没有准备和没有正确是态学的基础的情形下就来读这些东西，它们就是完全让人困惑的。我想预先简略地说：在这整个考察中有着三种本质性的不清楚，——这些不清楚不可以在一种批评的意义上或在柏拉图所犯下的某种错误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相反，要在位于事情本身中，以及位于那时把握这些东西的基本方法中的各种困难之意义上加以理解：


  1.在不（das Nicht）这一概念中的不清楚：如果ὄν［是者］区别于ὅλον［整体］，并且说ὅλον［整体］不是ὄν［是者］，——由此就会同时说：ὄν［是者］不是某种东西；有着某种不落入ὄν［是者］中的东西。这仅仅基于在不中的一种本质性的不清楚才是可能的。


  2.就作为是（Sein）的ὄν［是着］和作为是者（Seiendes）的ὄν［是着］之间的区别来说的不清楚。这一困难还会加剧，只要在实事上的讨论之进程中必须说到：a）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Seienden），b）是之是（das Sein des Seins）。


  3.在下面这点上的不清楚，那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认识了的那些确定的是之性质，如ὄν［是着］、ἕν［一］、τί［什么］，没有在其同样的源始性中被看，相反，在这儿已经——后面在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那儿还会表现得更多——存在着一种确定的倾向，即让一些是态学上的性质屈从于从ἕν［一］而来的某种派生、某种γένεσις［生成］——屈从于正如我们早前说过的某种“起源史”。


  这些不清楚之为不清楚，仅仅基于是态学上的问题提法中的一种单义的基础才是可见的——希腊的是态学上的问题提法就包含在该基础中并由此能够变得有生命。后来无论是在柏拉图那儿，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一些根本的澄清都未取得成功。今天它们同样未得到解决，它们甚至不再被理解为是一些根本性的难题。这些不清楚要能够加以清除，除了首先形成是态学的基础之外，别无他法。恰恰该篇对话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至少在某一方向上为这些混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亮光：它开始对否定（die Negation）进行一种本质上积极的把握，于是这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变得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能够以下面这种方式澄清包含在对巴门尼德命题的分析中的那些不清楚——将之作为不清楚〈加以澄清〉，不是在解决的意义上——，那就是：在当希腊人谈论理论性的东西时他们如何根本地依循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一意义上，我们再现这整个考察如何依循巴门尼德那λόγος ἰσχυρός［强有力的逻各斯］。这一事实必须在一种非常极端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我们必须考虑到下面这点：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总是被当作被说的东西，当作被公告出来的东西，因此，言谈关于φϑέγγεσϑαι［说出］。τί ποτε βούλεσϑε σημαίνειν ὁπόταν ὂν φϑέγγησϑε;［当你们说出是着时你们究竟想意指什么？］（244a5以下）“当你们说出ὄν［是着］，你们究竟把是之意义（der Sinn von Sein）理解为什么？”在这一根本问题中，说之方法不被把握为λέγειν［说］，而是被把握为φϑέγγεσϑαι［表达］，被把握为“说出（Aussprechen）”、向-他人-说出-自己（Sich-Aussprechen-zu-Anderen）。因此，在巴门尼德命题之意义上的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原则］能够从四个方向上加以分析：


  1.该命题具有一种特定的、主题上的什么（thematisches Was）；这就是它的对象，即它所谈论的那个东西：是（das Sein）。


  2.该命题具有特定的命题内容（Satzgehalt）：它关于是（das Sein）所说的东西。


  3.只要该命题被说出来了、被说了，那么，被说地是（Gesagtsein）这一独特的要素本身就连带包含着一些确定的性质——它们必须同命题内容区别开来，并且我们必须将它们把握为被说之诸性质（die Charaktere der Gesagtheit）、被说地是之诸性质，被说性（Gesagtheit）在这儿被理解为作为揭开的λέγειν［说］之被说性。


  4.我们必须把作为被说的东西的被说的东西（das Gesprochene als solches）、把被说出了地是（das Ausgesprochensein），同这种被说地是（Gesagtsein）相区分。


  因为，仅仅从这儿出发，仅仅当被说出了地是作为被说出了地是（das Ausgesprochensein als ein solches）被区分出来了，我们方才能够理解整个辩论；该辩论就ὄνομα［名称］来进行，并使得爱利亚学派的人承认ὄνομα［名称］是一种ἕν［一］，在他们的论题之意义上，一种不再可能意指某种东西的ἕν［一］——除非把ὄνομα［名称］中所意指的东西自身当作ὄνομα［名称］。只有当ὄνομα［名称］作为ὄνομα［名称］、作为φϑογγή［声音］、“声音”，作为被说的东西（Gesprochenes），自身被把握为了一种ὄν［是者］，这种辩论方才具有意义。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且λόγος［逻各斯］也被这样加以把握：即被把握为一种ὄν［是者］。只有当λόγος［逻各斯］被如此加以把握了，只有在这种看法下，在对话的最后部分中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整个处理方法才变得可理解。——因此，必须区分：主题的对象（der thematische Gegenstand）、命题内容（der Satzgehalt）、被说性之诸性质（die Gesagtheitscharaktere）以及被说出了地是之诸要素（die Momente des Ausgesprochenseins）。在ὑπόϑεσις［原则］中的所有这四个结构要素——只要它们是某种东西——在对ὄν［是者］的使用之范围内都给出了相互交替、相互代替的机会。通过纯粹在ὑπόϑεσις［原则］中给出的这些不同ὄντα［是者］之间的这种交叉，关于ἓν ὄν［作为是者的一］的辩论才是可能的。并且，它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柏拉图来说为了显示下面这点甚至是必须的，那就是：在ἓν ὄν［作为是者的一］中——如果它仅仅被理解为τί［某种东西］——已经给出了整个一系列现象、给出了多种多样的是之性质。


  ξένος［客人］总结说：Τοὺς μὲν τοίνυν διακριβολογουμένους ὄντος τε πέρι καὶ μή, πάντας μὲν οὐ διεληλύϑαμεν.［此外，对于那些清楚地说明是者和不是者的人，我们并未全部加以细说。］（245e6以下）“我们没有详细讨论那些人”，他在这儿称他们为：διακριβολογούμενοι［进行清楚说明的人］，“他们以清楚地对之进行规定的方式讨论是者。”关于这一表达，人们往复地进行了许多争论。之所以出现了一个困难，原因在于：这儿突然把巴门尼德以及更早的那些人标画为清楚规定了ὄν［是者］的人，而前面说的却是他们其实仅仅在讲童话故事。我们无法把这两种刻画会聚在一起。我们也不可以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来把握διακριβολογούμενοι［进行清楚说明的人］这一表达。博尼茨注406已经正确地看到：这一表达关乎数量；只要他们列出了ὄντα［是者］的某一确定的数量，而其他人却宣称ἄπειρον［无限］，那他们就是清楚的。因此，这种“严格的和清楚的”并不关乎方法上的探讨，而是关乎他们根据数量来规定真正的ὄντα［是者］。这些“清楚地”进行规定的人，同ἄλλως λέγοντες［以其他方式说的人］、以其他方式讨论是者的人相对立。后面这些人现在要加以考察。博尼茨进而对对话进行了一种更加精细的安排——对之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在是态学的讨论的一开始就指出：那些讨论是者的人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它：πόσα τε καὶ ποῖά ἐστιν［是多少和是怎样］（242c6），着眼于πόσα［多少］、“多少”，也着眼于ποῖα［怎样］、“它是怎样的性质”。博尼茨想把这两个方面同时取作划分的标志。他说：第一组——我们迄今已经详细讨论过的那些人——讨论πόσα［多少］、“数量”，第二组讨论ποῖα［怎样］、“性质”。从实事上看，这一区分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我们已经详细加以论述了的批判性的讨论中，下面这点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就是：宣称作为ἕν［一］的ἕν［一］同某一多样性相对立，或者反过来多样性同ἕν［一］相对；相反，本质性的东西是：柏拉图观察到，在辩证法的συναγωγή［结合］之意义上ἕν［一］乃ὄν［是者］之规定，从而它作为这种ἕν［一］，于每一πολλά［多］中恒常地是一道在此的。因此，重要的不在于ὄν［是者］仅仅是ἕν［一］还是多于一——仿佛对诸原则的计数是原初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和唯一的东西似的——，相反，重要的在于ὄν［是者］或ἕν［一］在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意义上于πολλά［多］中是一道在此的。


  II.对同时代ὄν［是］之学说的讨论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之间关于所是的战争］注407（246a-250e）


  §67. 对同时代ὄν［是］之学说的一般刻画（246a-246e）。论题1.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论题2.οὐσία［所是］ = εἶδος［埃多斯］。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之间关于所是的战争］之真正任务：揭示与进行引导的是之意义相应的是者。是 = 在场。是者之照面性质：1.σῶμα［有形物］：αἴσϑησις［感觉］,2.εἶδος［埃多斯］: νοεῖν［看］、λόγος［逻各斯］


  柏拉图在更加仔细地、批判性地详细讨论两个另外立场之前，他展望了在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之间关于所是的战争］（246a以下）中的两方对手。两派彼此对立。Οἱ μὲν εἰς γῆν ἐξ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τοῦ ἀοράτου πάντα ἕλκουσι, ταῖς χερσὶν ἀτεχνῶς πέτρας καὶ δρῦς περιλαμβάνοντες. τῶν γὰρ τοιούτων ἐφαπτόμενοι πάντων διισχυρίζονται τοῦτο εἶναι μόνον ὃ παρέχει προσβολὴν καὶ ἐπαφήν τινα, ταὐτὸν σῶμα καὶ οὐσίαν ὁριζόμενοι, τῶν δὲ ἄλλων εἴ τίς 〈τι〉 φήσει μὴ σῶμα ἔχον εἶναι, καταφρονοῦντες τὸ παράπαν καὶ οὐδὲν ἐϑέλοντες ἄλλο ἀκούειν. ［其中一些人把所有东西都从天上和不可见的地方拉到地上，完全注408是在用手抱紧石头和树木。因为紧握所有这些东西的他们坚决主张，唯有那允许某种接近和触摸的东西才是，他们把有形物和所是界定为同一个东西；一旦其他人说无形的东西也具有是，他们就会加以完全鄙视，并不愿意听任何别的。］（246a7以下） “一些人ἐξ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τοῦ ἀοράτου πάντα ἕλκουσι［把所有东西从天上和不可见的地方拉到］、把所有东西从天上和人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地方拉εἰς γῆν［到地上］、到地上，并且他们用手笨拙、迟钝地抓住石头和树木。”他们说：τοῦτο εἶναι μόνον ὃ παρέχει προσβολὴν καὶ ἐπαφήν［唯有那允许某种接近和触摸的东西才是］，“唯有那如下面这样显示自己、如下面这样照面的东西才是，那就是：它允许向它逼近、προσβολή［接近］、冲锋，就像冲向某个城堡和要塞那样；或者允许ἐπαφή［触摸］、触摸。”仅仅那能够如此照面的东西、唾手可得的东西、人们仿佛能够冲向和触摸的东西，才真正是。我们能够非常简略地说：对于这一立场来说，那在阻抗中表明其持存的东西是是着的。因此，以οὐσία［所是］概念和是之概念为引导线索：σῶμα καὶ οὐσίαν ταὐτὸν ὁριζόμενοι［他们把有形物和所是界定为同一东西］，“他们把有形物、物质性的事物同真正现成的东西、在场的东西、οὐσία［所是］界定为同一个东西。”οὐσία［所是］、在场，原初且仅仅在有形的有阻抗地是（körperhaftes Widerständigsein）中对于他们表明和表示出来。所有其他不以有阻抗地是这种方式来照面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必须如此理解这一立场。于是，如果我们说这些人是一些唯物论者，那么，我们可能意指他们是如福格特（Vogt）注409、莫勒朔特（Moleschott）注410、比希讷（Büchner）注411那样的一些人。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本质性的东西是：οὐσία［所是］、在场，原初和仅仅通过是者的这一特定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有人说：μὴ σῶμα ἔχον εἶναι［无形的东西也具有是］，“无形的东西、没有形体的东西，也会是”，那καταφρονοῦντες［他们鄙视］、“他们鄙视”他，并且“根本不想听任何别的”。Ἦ δεινοὺς εἴρηκας ἄνδρας［毫无疑问，你在谈那些可怕的人］（246b4）、“你在这儿在谈那些可怕的人”。


  Τοιγαροῦν οἱ πρὸς αὐτοὺς ἀμφισβητοῦντες μάλα εὐλαβῶς ἄνωϑεν ἐξ ἀοράτου ποϑὲν ἀμύνονται, νοητὰ ἄττα καὶ ἀσώματα εἴδη βιαζόμενοι τὴν ἀληϑινὴν οὐσίαν εἶναι· τὰ δὲ ἐκείνων σώματα καὶ τὴν λεγομένην ὑπ' αὐτῶν ἀλήϑειαν κατὰ σμικρὰ διαϑραύοντες ἐν τοῖς λόγοις γένεσιν ἀντ' οὐσίας φερομένην τινὰ προσαγορεύουσιν.［因此，那些同他们相反对的人非常谨慎地从上面不可见的某处来保卫他们自己，他们力主某些可思的、无形的埃多斯是真正的所是。那些有形的东西和被其对手称作真的，他们在各种逻各斯中将之粉碎为碎片，并将之称作与所是相对立的某种正在运动着的生成。］（246b6以下）对立的另一方是那些“与他们争执并从上面就此保卫自己的人”；从上面，这在此意味着：不诉诸下面的东西，即不诉诸那作为是者的地上的东西；相反，他们试图对是之意义给出另一种阐释，不是根据用眼可见的那些可见的东西，而是根据不可见的东西。他们打算在未加遮盖的是之意义上把εἴδη［诸埃多斯］、εἶδος［埃多斯］、是者之“外观”——如其在νοεῖν［看］中所能够看见的那样，认作是着。因此，真正是着的东西，是在有所洞察的谈论中被视见的东西——只要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被看作一个东西；例如，如果我说：桌子，那么，即在说对于我们而言真正在此是着的那个东西，也即那当下是着的、不具有阻抗性质、不可能仿佛通过感官知觉就可以冲向的那种东西。并且从上面、从不可见的东西出发来阐释是者之是的那些人，同时具有这样一种立场：他们理解其对手。他们具有能够理解其对手关于是之解释的立场的那种手段，也即是说，只要他们能够在其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中、在其讨论中διαϑραύειαν［粉碎］、“打碎”那λεγομένην ἀλήϑειαν［被称作的真］、“被其对手所说的真”、即被其对手作为未被遮蔽的是者加以谈及的那种东西。这种“打碎”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之消融于这种ὄν［是者］那儿、于σῶμα［有形物］那儿是着的那种东西中。在此就已经有着这些人具有能够理解其对手这种可能性，——在此就已经有着：说οὐσία［所是］= εἶδος［埃多斯］的那些人的立场，是一种在科学上、本质上更高的立场。这意味着：该立场不再是一种纯粹是态上的立场——甚至那首先提到的也已经根本地不再是这种东西——，相反，它已经是一种明确是态学上的立场。并且如果他们尝试根据他们的是之意义来理解对手的是之解释，那么，他们就会说：其他人认为是着的那种东西，无非就是γένεσις［生成］、一种“生成（Werden）”，一种γένεσις φερομένη［正在运动着的生成］、一种在最为宽泛的运动意义上具有φορά［位移］、位置变化这种性质的生成。有形的是（körperliches Sein）是在场的（anwesend），在阻抗性中、即同时在运动中是在此的。——'Eν μέσῳ δὲ περὶ ταῦτα ἄπλετος ἀμφοτέρων μάχη［这两派之间就此有着无休止的战争］（246c2以下），“在这两派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战争”，并且在我们面前必定会浮现出这样一种场景：柏拉图本人凭借其讨论而立于中间，并从中间暗中削弱两方。


  在这一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之间关于所是的战争］中究竟真正涉及什么？涉及对那真正满足于是之意义的是者的揭示，并由此涉及对οὐσία［所是］本身之意义的证明。οὐσία［所是］之意义通过对那满足于是之意义的是者的展示而得到证明。这后一任务不是一项独立的任务，相反，它完全包含在第一项任务中。οὐσία［所是］本身之意义这一问题，对于希腊人来说在是态学主题上不是活生生的，相反，他们总是仅仅追问：何种是者真正满足于是之意义，以及由此得出了何种是之性质？是之意义本身始终没有得到追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似乎他们没有是之概念。因为，如果没有是之概念，那么，什么满足于是之意义这一问题就是没有基础和方向的。希腊人没有追问是之意义这一事实，恰恰表明这种是之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是自明的，表明一种无需进一步加以询问的自明性。这种是之意义自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只能通过一种随后的解释方才被明确地理解。不明确地引导这种是态学的那种是之意义，意味着：是（Sein） = 在场（Anwesenheit）。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是之意义没有被从任何地方取得、想出，相反，它是生活本身（das Leben selbt）、实际的此是（das faktische Dasein）所随身携带的东西，只要所有人的此是是进行解释的此是，它既解释它自身也解释任何意义上的所有是者——在该解释中一种是之意义不明确地起着作用。诚然，是之意义——正如希腊人不明确地理解它那样，乃是从对实际此是那自然、切近的是之解释那儿汲取出来的，是（Sein）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此是（im vorhinein schon da sein），作为所有物（Besitz）、家庭（Hausstand）、资产（Anwesen）——更为准确地说：作为在场（Anwesenheit）。因此，我们将使用这种是之意义——虽然我们在该联系中还没能进一步讨论它，但我们自身首先使得它可见——是 = 在场——，因为其中包含着时间的整个难题，并由此包含着此是之是态学的整个难题。如果通过成功地对柏拉图的下面这些讨论进行了一种真实的阐释而证明了：这种是之意义事实上引导着希腊是态学的问题提法，——否则没有办法在希腊哲学中展示这种是之意义的作用，那么，我们将仅仅使用这种是之意义。由于下面这点，这会更容易发生，那就是：恰恰对话的后面各部分是广泛有争议的，与之相联系人们根本没有思考清楚它在这儿究竟涉及什么。


  战斗首先涉及的是，什么原初和真正满足于是之意义、即在场；其中同时就有着：何种通达真正是着的东西的通达方法，是源始的通达方法；就两方对手来说：要么是αἴσϑησις［感觉］、ἁφή［触觉］、接触、触摸、感官上的看，要么是νοεῖν［智性直观］或λόγος［逻各斯］。下面这一问题，即何者是通达那真正具有是的东西的通达方法，对于希腊人来说并不如此存在。但它实际存在，只要他们问：还有别的什么也属于是者之是、是否νοῦς［智性直观］也属于是者之是。后面浮现出来的注412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无非意味着这点：如果是者是那始终是的东西，那么，作为在场的是之意义就仅仅在有着某种东西能够是在场的这一可能性的情形下才有其合法性。因此，是之意义有赖于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是者能够因那一般地具有诸如当下这种东西的那种东西而照面。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是者作为是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是或意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首先仅仅用来定位。我们以后会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注413。


  我们要求两方对手回答下面这一问题：ὑπὲρ ἧς τίϑενται τῆς οὐσίας［他们把什么确定为所是］（246c6），“他们各自把什么确定为是（Sein）”。那些把οὐσία［所是］解释为εἶδος［埃多斯］的人是ἡμερώτεροι［较为驯服的］（246c9），“较为驯服的、更加容易驾驭的”，即是更加明理的人，因为他们不像另一些人——要同他们商谈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样固执一种非常极端的立场。也即是说，几乎不可能同那些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人进行商谈，因为他们否认任何非感性的东西、不可见的东西的存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有那的确在原则上超出了单纯προσβολή［触碰］和ἁφή［触觉］的λόγος［逻各斯］。因此，我们的确根本无法同他们交谈。这是在这儿不明确地在下面进行支撑的想法。所以，为了毕竟能够同他们进行对谈，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当作对手，柏拉图假定他们比他们实际上更明理、更合乎实事地对待其自己的事情。他由此取得了下面这一有利条件，那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更加严肃的对手。这会意味着：任何真正的对手——他越尖锐越好——在一种科学的讨论中有助于让一个人朝向事情、朝向真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不是那个对手，ἀλλὰ τἀληϑὲς ζητοῦμεν［相反，我们寻求真东西］（246d8以下），相反，我们仅仅关心事情、我们单单寻求事情本身。因此，我们设想那些λέγοντες［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人，已经变得比他们真正是的那样更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之进行商谈。于是，我们想问他们并从他们那儿得到答案，他们对是之意义的解释究竟是怎样。ξένος［客人］要求泰阿泰德向他传达那些人所说的：τὸ λεχϑὲν παρ' αὐτῶν ἀφερμήνευε［你来传达他们所说的］（246e3）。ἑρμηνεύειν［释义］说的是：在使能够理解、能够占有之意义上进行传达。ἑρμηνεία［释义］是表达着自己的传达、同……取得互相-理解（das Sich-Verständigen）、告知，——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420b19）中将之展露为人之灵魂的一种本质结构注414。


  §68. 论题讨论：οὐσία［所是］= σῶμα［有形物］  （246e-248a）


  a） 对是者之双重性的展示：ὁρατόν［可见的］和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εἶναι［是］作为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与生俱来地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


  因此，柏拉图在诸神与巨人之间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关于是］的战争之范围内就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批判性考察，首先对准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那些人。是（Sein）通过有形物之当下而真正表现出来。为了根本地进行批判，柏拉图于是者那儿把什么提出来加以讨论，这点是值得注意的。摆在那些人面前的是具有ϑνητὸν ζῷον［有死的动物］（246e5）这种性质的ὄν［是者］，一种活着并且作为活着的东西能够死的是者。这自然指的是人——尽管没有明确提及这点，因为重要的是显示：在作为σῶμα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形体］的ζῷον［动物］中，除了σῶμα［形体］之外还有诸如ψυχή［灵魂］这样的东西也是当下的。在一些重要的段落，柏拉图一再重提我们自身所是的这种ὄν［是者］，尽管一种明确的、对准人之是的问题提法似乎在此还不是活泼泼的，而是要加以商谈的那些事情的状况仅仅实际地迫使这种是者连带成为课题。——当λέγοντες［他们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时，——那他们会把一种ϑνητὸν ζῷον［有死的动物］说成什么？如果某种东西、即一种“能够死的、活着的东西”被递交在他们面前，那他们会说εἶναί τι［某种东西是］（246e5）、“某种东西是”吗？Πῶς δ' οὔ［为何不］（246e6）、为何不！那他们岂不和我们一道把那处在言谈中的东西、即把那ϑνητὸν ζῷον［有死的动物］称作为σῶμα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形体］（246e7）？σῶμα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形体］意味着：“一种有形的东西——于它那儿灵魂一道是在此的”。因此，他们岂不把灵魂——它的确在一种ζῷον［动物］那儿是一道在此的——如某种东西一样确定为是着（seiend）？一定会。但然后呢？他们对下面这点会说什么：那在σῶμα［形体］中是一道在此的灵魂、灵魂性的东西可能是“正义的、不正义的、有理解力的、无理解力的”（247a2以下）？由此会怎样？这样一来，我们在这儿关于灵魂本身所说的如δικαιοσύνη［公正］、ἄδικόν［不正义］、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些东西，岂不是？ξένος［客人］在这儿非常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并在他那儿出现了一个本质性的表达：παρουσία［在场］、在场（Gegenwart）注415。Ἀλλ' οὐ δικαιοσύνης ἕξει καὶ παρουσίᾳ τοιαύτην αὐτῶν ἑκάστην γίγνεσϑαι, καὶ τῶν ἐναντίων τὴν ἐναντίαν;［它们中的每个，岂不由于对公正的拥有和公正的在场而生成为公正这样的东西，因对其反面的拥有和反面的在场而生成为反面的东西？］（247a5以下）如果他们说：灵魂于活着东西那儿是一道在此的，并且它是正义的、不正义的等等，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是它所是的，即ἕξει καὶ παρουσίᾳ［由于拥有和在场］、通过对公正、理解力的“于自己那儿拥有（Bei-sich-Haben）以及通过它们在场地是”而是τοιαύτη［这种东西］。仅仅通过理解力的在场并基于它灵魂方才是有理解力的。但他们然后会说什么？无非是：τό δυνατόν τῳ παραγίγνεσϑαι καὶ ἀπογίγνεσϑαι πάντως εἶναί τι.［那于某种东西那儿能够变得在场和变得不在场的，无论如何都是某种东西。］（参见247a8以下）于是他们说——我们必须深入打量这个句子——：那通过“能够”、τό δυνατόν［能够］，在παραγίγνεσϑαι καὶ ἀπογίγνεσϑαι［变得在场的和变得不在场］之意义上、“能够-变得在场和变得不在场（das An-und Abwesendwerden-Können）〈之意义上〉被规定的东西，τινί（τῳ）［于某种东西那儿］、涉及某种另外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是某种东西。”同是的某一别的东西相联系，它通过在场之可能性而是某种东西。因此，在这儿是（Sein）意味着：于某种东西那儿能够是在场的。那通过于……那儿-能够-一道-在此是（das Mit-dasein-Können-bei）而被规定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有所能够的东西（ein solches Könnendes）。这儿预先指出下面这点，那就是在这种是之概念中已经包含着：1.在场、οὐσία［所是］；2.“一道”，συμπλοκή［联结］、κοινωνία［结合］；3.能够、δύναμις［可能性］。


  因此，如果δικαιοσύνη［公正］、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以及由此而来它们于其中是在场的ψυχή［灵魂］，——如果它们全都拥有是（das Sein），——那么，他们会如何谈论它们呢？这种是者是ὁρατὸν καὶ ἁπτὸν τι［某种可见和可摸的东西］（参见247b3）吗？“我们还能够用眼睛看见它和触摸它吗？”它对于某种感官知觉来说还是可通达的吗？或者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见的，但却是在场的（anwesend）？就灵魂以及其他东西之在场（Gegenwart）来说究竟是怎样的情形？Σχεδὸν οὐδὲν τούτων γε ὁρατόν.［这些东西肯定都是不可见的。］（247b5）泰阿泰德说，“肯定没有一个用肉眼是可见的。”于是他们将打算说：μῶν σῶμά τι ἴσχειν［难道那些东西具有某种形体］（参见247b6），既然这些东西的确是，那他们具有某种形体？泰阿泰德回答说，他们全都并不κατὰ ταὐτὰ ἀποκρίνονται［以相同的方式回答］（247b7）、“以相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对下面这点他们害怕τὸ τολμᾶν［冒险］（247c1）、“冒险”，那就是：或者把灵魂、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东西视为不是着，或者宣称它们全都是σῶμα［有形物］。但如果他们顾忌基于其理论把这些东西宣布为不是着（nichtseiend）——例如，顾忌说：如果某个东西是，那么，形体势必一定共同在此是，——那么，他们由此表明：面对这些被给予的东西，他们是谨慎的；他们不敢做决定。这种克制已经使得他们成为更优秀的人。因为其中有着同事情的真正关系，有着真正的实事性；不是凭借僵化的理论冒失地冲向事情，而是当不能对事情说出什么时，保持沉默。在这种沉默中，无论如何都承认事情被给予了。因此，他们将是谨慎的，但同时对于不同的被给予性之类型（Gegebenheitsart）他们不能加以澄清。这儿悬而未决的东西——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它——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之是；ψυχή［灵魂］在某种意义上被承认：它是。但如何处理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是，对之他们没有任何答案。这是重要的，因为后面在对另一方的讨论中该现象再次被提起注416。这显明：对这双方对手的整个讨论具有一个在实事上单一清楚的背景。——因此，更优秀的人，当他们被问到φρόνησις［明智］、δικαιοσύνη［公正］之是时，他们会保持克制。就φρόνησις［明智］、δικαιοσύνη［公正］的被给予性之是，他们竟顾忌说出某种东西。他们既不愿意宣布它们为不是着，也不愿意诉诸他们的是之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所有这类东西最终是一种σῶμα［有形物］。反之，那些αὐτόχϑονες［土生土长的人］（247c5）、这一流派中的那些土生土长的人，即那些真正固执己见的人，不会放弃他们的理论。他们会继续宣称，所有不能用手抓握的东西，都不是。在这儿，从柏拉图处理这些λέγοντες［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人的方法那儿同时显明：在这些基本思考之领域内，即使在科学性上作出了巨大耗费，在提出各种论证和论据的意义上也是不起作用的。这儿能够做出的唯一工作是：打开对手的眼睛，或者首先赋予他们眼睛。因此，那些更优秀的人之所以区别于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各种理论，相反，仅仅因为他们活泼泼地怀有朝向实事性的意图。


  只要这种意图是在此的，那么，πάλιν ἀνερωτῶμεν［让我们再次追问］（参见247c9），我们将继续追问他们。因为，如果他们坚持实事性，就会出现下面这一前景，那就是他们最终将看到什么位于他们所谈论的东西中。εἰ γάρ τι καὶ σμικρὸν ἐϑέλουσι τῶν ὄντων συγχωρεῖν ἀσώματον, ἐξαρκεῖ.［因为，如果他们愿意承认诸是者中某种东西——哪怕是细微的东西，是无形体的，那么，也就足够了。］（247c9以下）“即使他们仅仅承认某种东西、哪怕一种细微的东西是着——它具有ἀσώματον［无形体的］这种性质，那已经足够了。”也即是说，如果他们严肃地坚持并看见这点，那他们就必须得说：τὸ γὰρ ἐπί τε τούτοις ἅμα καὶ ἐπ' ἐκείνοις ὅσα ἔχει σῶμα 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 εἰς ὃ βλέποντες ἀμφότερα εἶναι λέγουσι.［那与生俱来地同时在这些无形体的东西和那些具有形体的东西身上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他们看到了它，于是他们说两者是。］（247d2以下）。我这样来分解这个句子，从而诸位立马就会理解其意义：τὸ 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与生俱来地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对于两者已经“同时”、ἅμα［同时］、“一道在此是”的那种东西——对于两者，即对于ὁρατόν［可见的东西］和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东西］——，它是εἰς ὃ βλέποντες［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观看到的”，并且有鉴于它，ἀμφότερα εἶναι λέγουσι［他们说两者是］、“他们把两者称作是着”。因此，诸位在这儿再次发现了基于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相同的考察方法：那在λέγειν［说］中被说的ὁρατόν［可见的东西］和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东西］，都被说成为这样一种东西：它是、εἶναι［是］。这种εἶναι［是］被刻画为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与生俱来地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φύσις［自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此是的东西；συμ-［一起］：一起对于两者、对于可见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γεγονός［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完成时：它是已经在此的，在它们前面的。在该γεγονός［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中同时有着同γένος［属］——基于它，它们具有其是上的起源——的关联。并且συμφυές［与生俱来的东西］：即同时对于两者来说、对于这个和另一个东西来说都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其中已经包含着μέϑεξις［分有］，即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我明确强调，恰恰在这儿柏拉图后面所展露的东西之整个结构联系必定可以加以理解了；并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常把整个后面的考察——在那儿柏拉图拟定出一种特定的是之概念——仅仅把握为一种临时性的考察，把握为下面这样一种东西，那就是柏拉图根本没有认真对待它，并且还对之说道：他εἰς ὕστερον［以后］（247e7）会完全不同地对待它。但不可以如下面这样来把握对后面部分的这种提示，那就是仿佛在这儿仅仅出于反驳之目的、仿佛为了让这种对手闭嘴才拟定出一种特定的是之意义似的。该考察已经指出了积极的东西，并且不是在后面会将之放弃的某种东西之意义上是某种临时性的东西；相反，它在进行准备的东西——该东西后面的确被不同地加以了把握，但仅仅是更加源始地加以了把握——之意义上是临时性的。


  b） 把εἶναι［是］规定为δύναμις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οιεῖν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αϑεῖν［或者能够行动或者能够遭受之可能性］


  因此，对那些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批判首先得出下面这么多：随着ὁρατόν［可见的东西］、σῶμα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形体］、随着ψυχή［灵魂］，给出了一种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东西］；并且对于两者来说，即对于ὁρατόν［可见的东西］和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东西］的来说，都确定了一种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与生俱来地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对于两者来说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并且对之他们说、εἰς ὃ βλέποντες λέγοντες［看到它的那些人说］，ψυχή［灵魂］如σῶμα［有形物］一样εἶναι［是］、是。处在它们之前的东西、他们称作是本身（Sein selbst）的那种东西，现在应更仔细地加以规定。诚然，柏拉图在这儿于某种程度上向那些对手先行给出了一个定义，尽管他们尚未充分理解它。Λέγω δὴ τὸ καὶ ὁποιανοῦν ［τινα］ κεκτημένον δύναμιν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οιεῖν ἕτερον ὁτιοῦν πεφυκὸς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αϑεῖν ［…］ τοῦτο ὄντως εἶναι· τίϑεμαι γὰρ ὅρον ［ὁρίζειν］ τὰ ὄντα ὡς ἔστιν οὐκ ἄλλο τι πλὴν δύναμις.［我在说那无论如何已经拥有某种可能性的东西，它要么生来就能对某种别的东西有所行动，要么能有所遭受……它以是的方式是。我提出一个定义来规定诸是者：它们无非就是可能性。］（247d8以下）τὸ ὁποιανοῦν κεκτημένον δύναμιν［无论如何已经拥有某种可能性的东西］、“无论如何拥有可能性的东西”，即在其自身无论如何被规定为可能性的东西，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οιεῖν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αϑεῖν［要么能有所行动，要么能有所遭受］，基于自身无论如何要么能够“影响（angehen）”注417某一别的东西，要么能够被某一别的东西“所影响（angegangen werden kann）”，——如此被规定的东西，πᾶν τοῦτο ὄντως εἶναι［所有这类东西都以是的方式是］，“所有这类东西都真正是”、ὄντως［以是的方式］是，“如某种东西只能够是那样”；τίϑεμαι γὰρ ὅρον ὁρίζειν τὰ ὄντα［因为我提出一个定义来规定诸是者］、“因为我把下面这确定为是者之界定（Umgrenzung des Seienden）”，ὡς ἔστιν［只要它是］、“只要它是”，那无非就是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在这儿给出了一种规定，即把ὄν［是］、οὐσία［所是］规定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并且尤其是柏拉图说：προτεινομένων ἡμῶν［当我们先行提出］（247d5）、它被“先行给出”。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作为单纯的出路而被尝试性地加以建议，相反，它作为下面这种东西——即它εἰς ὕστερον ἕτερον ἂν φανείη［以后会显现为不一样］（参见247e7以下）、“以后会作为某种不同的东西而显现出来”——而被“先行-给出”。在这儿先行给出了一种规定、即把ὄν［是］规定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后面会更加深入地处理这一规定。但不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它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柏拉图于这儿使用的一种把戏，以便使双方对手协调一致，仿佛他并不认真对待该定义似的。如果传统的解释说柏拉图可能并不认真对待该定义，那么，这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人们把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翻译为“能力（Kraft）”；博尼茨甚至将之翻译为“诸创造性的能力（schöpferische Kräfte）注418”；他说：诸理念在这儿被定义为“诸创造性的能力”、δυνάμεις［诸能力］注419。人们于这整个新定义之先行给出那儿所发现的困难，奠基在下面这点之上：人们从一开始就粗暴地把握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就像在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那些人的意义上一样。困难首先基于：人们没有探究恰恰把ὄν［是］规定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的这种规定如何支撑着整个接下来的考察，事实上它早前已经在我们涉及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加上］时所说的那种东西中注420准备出来了。因此，简略地说，是（Sein）意味着：可能性（Möglichkeit），在此我们还不是完全中性地把握这一表达。这种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在这儿关乎εἰς τὸ ποιεῖν［能行动］和εἰς τὸ παϑεῖν［能遭受］。如果粗略地讲，那么这能够意味着：造成某种东西的那些能力，或者基于是者的某一情状、基于该情状它可能遭受某种东西而具有一些属性的那些能力。这自然还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如果这儿使用παϑεῖν［遭受］，那必须回想起下面这点：柏拉图早前说ὅλον［整体］能够是ὄν［是者］的一种πάϑος［性质］注421，这不是偶然的，——这同下面这点无关，那就是ὅλον［整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如一块鹅卵石那样落到是（das Sein）身上或者反过来；而是这样：ὄν［是者］能够通过ὅλον［整体］而被触及；它作为ὄν［是者］能够通过ὅλον［整体］而在其是上得到规定。πάσχειν［遭受］在这儿单单意味着：通过某一他者而被规定。关于ποιεῖν［行动］我们也已经听到：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把某种东西带向是、帮助某种东西前往是、真正共同形成某一是者之是注422。那能够如此这样的东西、那是这样一种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的东西，是那真正是的东西。——Ἀλλ' ἐπείπερ αὐτοί γε οὐκ ἔχουσιν ἐν τῷ παρόντι τούτου βέλτιον λέγειν, δέχονται τοῦτο.［既然他们本人目前没有比这更好的可说，那他们只好接受这个了。］（247e5以下）既然这些人眼下显然没有更好的东西用来回答οὐσία［所是］是什么这一问题，那么，他们将有可能接受该规定。但ξένος［客人］说，这儿关于是（das Sein）所给出的东西，以后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他们都或许会显现为某种别的东西、ἕτερον ἂν φανείη［或许显现得不一样］。这种ἕτερον［不一样］注423恰恰在柏拉图的这篇对话中于某种程度上首次被揭示为一种特定的不是（das Nichtsein）之类型，即恰恰被揭示为下面这种类型，即它并不表达同他者或同对之来说它是他者的某一东西的一种完全的不同，相反，它表达出：任何东西，只要它是，那么，它是它自身并且是某种别的东西。ἕτερον［不一样］表达了某种东西除了是其自身之外，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因此，当说把ὄν［是］规定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的这种规定以后可能显露为某种ἕτερον［别的东西］时，这并不能够意味着它应被放弃，相反，仅仅意味着应更加源始地把握它，并由此赢得一种更为完整的规定。从250a4以下那段话那儿这变得非常清楚，在那儿，柏拉图在批评了两种立场、确切讲是后一种立场之后，在对ὄν［是者］的规定上转而迈出了各种决定性的步骤，并且尤其是这样：他追溯了早前被讨论的东西，直至他引出对古人的批评那儿为止。他说：我们不想简单重复我们那时已经详细谈论过的东西，相反，我们想这样处理它们，那就是ἵνα ἅμα τι καὶ προΐωμεν［以便我们同时有所进展］（250a5以下）、“我们就此同时有所进展”。这无非就是ὕστερον ἕτερον［后面那种别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看清这点，那么整个对话将变得非常乱七八糟。——于是，批评过渡到了另一方。诸位要再次注意，在对第一派的批评所打住的地方：不仅仅给出了ὁρατόν［可见的东西］，而且给出了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东西］，以及位于这两种东西之前的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与生俱来地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并且它被阐释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


  §69. 论题讨论：οὐσία［所是］= εἶδος［埃多斯］（248a-249b）


  a） 通过κοινωνία［结合］概念对认识现象的解释


  α） 认识作为ψυχή［灵魂］同οὐσία（εἶδος）［所是（埃多斯）］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


  另一方说：οὐσία［所是］= εἴδη［形式］。是着的（seiend），是那在λέγειν［说］和νοεῖν［看］中、在纯粹谈论着的观望中（im reinen besprechenden Hinsehen）显现的东西：是者本身那在纯粹知觉中在场着的外观（das im reinen Vernehmen anwesende Aussehen）；“纯粹”在这儿说的是：非-感觉的（nicht-sinnlich）。现在那些不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或γένεσις［生成］、而说οὐσία［所是］= εἴδη［埃多斯］的人，他们是这样说这点的，那就是：与γένεσις［生成］相对，他们同时χωρίς［分离］、“分离”、独立地确定οὐσία［所是］。Γένεσιν, τὴν δὲ οὐσίαν χωρίς που διελόμενοι λέγετε.［你们把生成和所是分开，分离地说它们。］（248a7）其中就有着：那被刻画为γένεσις［生成］的东西必定是μὴ ὄν［不是者］，因为οὐσία［所是］单单是εἴδη［埃多斯］。对这一立场的批评如何开始，于是复又是独特的。在对第一种立场的批评那儿我强调过：批评出现在对ζῷον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动物］的回溯中，φρόνησις［明智］之是始终还是成问题的注424。现在，批评出现在对ψυχή［灵魂］那同样的现象学上的实情的回溯中，并且明确地关乎φρόνησις［明智］或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ἡμᾶς γενέσει δι' αἰσϑήσεως κοινωνεῖν, διὰ λογισμοῦ δὲ πρὸς τὴν οὐσίαν.［我们通过各种感觉同生成相结合，通过思考同所是相结合。］（参见248a10以下）这一论断首先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但我们必须牢记前面的讨论所留下的东西。现在第一次出现了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这一表达。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意味着：“携-带某种东西（etwas mit-haben）”。“我们、ἡμᾶς［我们］，作为认识者，通过αἴσϑησις［感觉］在此携带γένεσις［生成］、生成；我们、ἡμᾶς［我们］，通过λογισμός［思考］、λέγειν［说］在此携带οὐσία［所是］。”这种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这种“携-带”的确是对一种实事上的、现象上的被给予性的显示，但它可以首先仅仅非常粗浅地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被理解，于是它意味着：当下在此具有（gegenwärtig da haben）。但意义然后立马就翻转为一种极其质朴的是态上的意义：我们自身通过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与那在生成中被把握的东西在一起是；我们通过λογισμός［思考］在我们的是中与另外的东西、与οὐσία［所是］在一起是。因此，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意味着：向着某一另外的东西而是，与它一起是，并且在同这一另外的东西的关联中，与单一的东西一起是。更确切讲，被称为γένεσις［生成］的那种东西被ἄλλοτε ἄλλως［因时而异］（248a12以下）所刻画，它“每次总是不同的”；而οὐσία［所是］被刻画为：ἀεὶ κατὰ ταὐτὰ ὡσαύτως ἔχει［总是恒常地保持着同一］（参见248a12），真正的是者恒常地在确定的同一性中保持着自身。


  现在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这一表达被提了出来，它是考察的真正核心。


  β） 通过δύναμις τοῦ ποιεῖν καὶ τοῦ πάσχειν［能够行动和遭受之可能性］概念对κοινωνία［结合］概念的阐明。是 = 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对前面诸表达的扼要重述


  正如说过的，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这一表达是考察的真正核心；下面这一说法、一定程度上的庄重语调已经暗示了这点：Τὸ δὲ δὴ κοινωνεῖν, ὦ πάντων ἄριστοι, τί τοῦϑ' ὑμᾶς ἐπ' ἀμφοῖν λέγειν φῶμεν;［你们这些所有人中最为杰出的人啊，你们在两种情形那儿所说的那种结合，我们该对之说些什么呢？］（248b2以下）“关于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的这些方式究竟该说些什么呢？”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在其自身是什么？它岂不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的那种东西，即位于把οὐσία［所是］规定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的那种规定中的东西？事实上ξένος［客人］现在对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的两种方式中的每一个，作为κοινωνία［结合］，给出了相同的定义——他在前面已经将该定义赋予οὐσία［所是］：Πάϑημα ἤ ποίημα ἐκ δυνάμεώς τινος ἀπὸ τῶν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συνιόντων γιγνόμενον［出于某种可能性、从彼此在一起的东西那儿生起的遭遇或行为］（248b5以下），“某种被影响（ein Angegangenwerden）、πάϑημα［遭遇］，或某种影响（ein Angehen）、ποίημα［行为］，它们γιγνόμενον ἐκ δυνάμεώς τινος［出于某种可能性］、出于某种可能（aus einem gewissen Kann）、出于某种可能性（aus einer gewissen Möglichkeit），从那彼此在一起的东西那儿γιγνόμενον［生起］。”因此，复又出现了共同一起是（Miteinandersein）、彼此相关地是（Aufeinanderbezogensein），以及在这方面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的这种可能性无非就是是之意义。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仅仅是πρὸς ἄλληλα［互相］、“彼此影响（einander angehen）”的另一种措辞而已，从而是（Sein）现在意味着——如果我们插入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话：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共同一起是之可能性。


  εἰδῶν φίλοι［埃多斯的朋友们］、“理念的朋友们（die Freunde der Ideen）”现在就关于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的这种解释会说些什么呢？柏拉图或ξένος［客人］本人在这儿接管了回答，因为正如他所说，他κατακούει διὰ συνήϑειαν［由于经常往来而聆听过］（参见248b7以下）、“由于其与之相熟而较好地理解他们的立场”。这些εἰδῶν φίλοι［埃多斯的朋友们］是麦加拉学派的人，即追随来自麦加拉的欧几里得的那些人——柏拉图年轻时曾进入该学派于他那儿学习。他们对该定义持何种看法？Οὐ συγχωροῦσιν ἡμῖν［他们不赞同我们］（248c1）、“他们不赞同”我们所给出的οὐσία［所是］ = 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一规定。ξένος［客人］再次重提了该定义——现在已经有了第四个表达，确实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将该定义阐释为一种把戏——：ἡ τοῦ πάσχειν ἤ δρᾶν δύναμις［遭受或做之可能性］（参见248c5），从而我们现在有了以下表达：


  1.δυνατόν τῳ παραγίγνεσϑαι καὶ ἀπογίγνεσϑαι［能够于某种东西那儿变得在场和变得不在场］（参见247a8）


  2.κεκτημένον δύναμιν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οιεῖν εἴτ' εἰς τὸ παϑεῖν［已经拥有的、要么能够有所行动要么能够有所遭受之可能性］（参见247d8以下）


  3.δύναμις ἐξ ἧς πάϑημα ἤ ποίημα γιγνόμενον［遭遇或行为能够由之生起的那种可能性］（参见248b5以下）


  4.ἡ τοῦ πάσχειν ἤ δρᾶν δύναμις［遭受或做之可能性］（参见248c5）


  为何εἰδῶν φίλοι［埃多斯的朋友们］不赞同这种是之解释？对于下面这点他们会说：ὅτι γενέσει μὲν μέτεστι τοῦ πάσχειν καὶ ποιεῖν δυνάμεως, πρὸς δὲ οὐσίαν τούτων οὐδετέρου τὴν δύναμιν ἁρμόττειν.［生成在遭受和行动之可能性上有份儿，但这两种可能性中没有一个适合于所是。］（248c7以下）“诚然，γένεσις［生成］同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是一道在此的、μέτεστι［有份儿］”；在运动和变化是的地方，或许诸如能够……（Vermögen zu...）这样的东西就可能是，从而我们最终能够这样阐释我们自身将之称作μὴ ὄν［不是］的这种是。“但πρὸς οὐσίαν［对于所是来说］、在οὐσία［所是］和δύναμις［可能性］之间却没有任何ἁρμόττειν［接合］”。因此复又出现：προς-αρμόττειν［接合］——就像早前：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 τῷ ὄντι ἕτερον τῶν ὄντων［在是者身上加上另一是者］、在某种东西身上添加上某种另外的东西，——一种另外的相应表达注425。相互一起-是（zueinander-sein）、共同一起-是（miteinander-sein），这总是同样的、在这儿被加以讨论的现象上的实情。是（Sein）无非意味着：能够-共同一起-是（Miteinander-sein-Können）；或者换个表达，同作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的是（Sein）相关联：是-能够在场于某种东西那儿（Imstande-sein zur Anwesenheit bei etwas）。


  但εἰδῶν φίλοι［埃多斯的朋友们］恰恰拒绝这种是之解释。因为这最终会包含——后面将显现出这点——运动于οὐσία［所是］那儿的共同在场（die Mitanwesenheit）。


  b） 运动于οὐσία［所是］那儿的共同在场


  α） 被认识（das Erkanntwerden）作为οὐσία［所是］之πάϑος［遭受］


  如果εἰδῶν φίλοι［埃多斯的朋友们］拒绝由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而来的是之解释并因此不赞同这种解释，那么，就会问：“他们在这件事上有一种实事上的根据吗？” Οὐκοῦν λέγουσί τι;［无疑他们会说点什么吧？］（248c10）ξένος［客人］说，因为我们还必须在下面这点上更加仔细地询问他们，εἰ προσομολογοῦσι τὴν μὲν ψυχὴν γιγνώσκειν, τὴν δ' οὐσίαν γιγνώσκεσϑαι.［他们是否同意灵魂进行认识，而所是被认识。］（248d1以下）早前搁置的那个实情在这儿再次出现：φρόνησις［明智］注426。“他们是否同意：灵魂是能够熟悉或熟悉某种东西的东西，而在认识中它所熟悉的东西，是οὐσία［所是］？”他们会同意这点吗？肯定会同意。但这种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是怎么回事？应如何把握它？Τί δέ; τὸ γιγνώσκειν ἤ τὸ γιγνώσκεσϑαί φατε ποίημα ἤ πάϑος ἤ ἀμφότερον; ἤ τὸ μὲν πάϑημα, τὸ δὲ ϑάτερον; ἤ παντάπασιν οὐδέτερον οὐδετέρου τούτων μεταλαμβάνειν;［那么，你们把认识或被认识说成是行为还是遭受，还是两者兼有？或者一个是遭遇，另一个是行动？或者它们根本与这两者不沾边？］（248d4以下）“他们会说，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使-自己-熟悉……（das Sich-Vertrautmachen-mit…），或某种东西的某种被熟悉（das Womit eines Vertrautwerdens）、γιγνώσκεσϑαι［被认识］，是ποίημα［行为］呢，还是πάϑος［遭受］？或者一个是ποίημα［行为］，另一个是πάϑος［遭受］？”或者他们会说：人们不能把这些是之规定，即把ποιεῖν［行动］和πάσχειν［遭受］用到这种ὄν［是者］、即用到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φρόνησις［明智］身上？显然他们会否认这点。他们将否认——简而言之：γνῶσις μεταλαμβάνει δυνάμεως［认识同可能性沾边］。如果他们真想持守其立场、想不自相矛盾，那他们就必须得那样。如果他们同意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能够通过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而得到解释，那么，他们就将说出他们早前所宣称的那种东西的对立面。为什么？他们的确说过：οὐσία χωρὶς γενέσεως［所是远离生成］，真正是的东西，同运动无关，摆脱了任何的变化。但如果他们赞同了上面那种看法，即ψυχὴ γιγνώσκει［灵魂进行认识］、οὐσία γιγνώσκεται［所是被认识］，因而οὐσία［所是］是对象，是“被认识的”、γιγνωσκομένη［被认识的］（参见248e2），那么，这就会意味着：οὐσία［所是］被πάϑημα［遭遇］所规定，它无论如何被认识活动自身所影响。只要οὐσία［所是］是被认识的东西，并由此被影响，那么，在它自身那儿就给出了μεταβολή［变化］、κίνησις［运动］之要素。但基于其立场，这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东西不可能περὶ τὸ ἠρεμοῦν［发生在静止的东西身上］（248e4以下）、“在静止的东西之领域中”。这种ἠρεμοῦν［静止的东西］意指248a的结尾处所指出的那种东西：恒常地在一种确定的同一性中保持着自身注427，摆脱了任何的变化。如果赞同οὐσία［所是］是被认识的东西和可被认识的东西，那么，其中就包含着：它被πάϑημα［遭遇］所共同规定，并由此被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所共同规定。既然κίνησις［运动］不与οὐσία［所是］同行，那么，他们必定会拒绝这一立场。然而，这并不是站得住脚的；它现在要在原则上加以展示。


  β） φρόνησις［明智］、νοῦς［智性直观］、ζωή［生命］、κίνησις［运动］在παντελῶς ὄν［绝对是者］那儿的παρουσία［在场］


  ξένος［客人］激动了起来：以宙斯之名，我们难以打算相信这点，ὡς ἀληϑῶς κίνησιν καὶ ζωὴν καὶ ψυχὴν καὶ φρόνησιν τῷ παντελῶς ὄντι μὴ παρεῖναι, μηδὲ ζῆν αὐτὸ μηδὲ φρονεῖν, ἀλλὰ σεμνὸν καὶ ἅγιον, νοῦν οὐκ ἔχον, ἀκίνητον ἑστὸς εἶναι;［运动、生命、灵魂以及明智真的不出现在绝对是者那儿吗，它既不活着也不思考，而是庄严和神圣的、不具有智性直观、屹然不动的吗？］（参见248e6以下）这段话是核心——于它那儿决定着对这整个是态学的讨论的理解。我们难以打算相信，“在παντελῶς［绝对地］、完完全全地是的东西那儿、在真正是的东西那儿，——在那真正是着的东西那儿，运动、生命、灵魂、认识应是μὴ παρεῖναι［不在场］的、的确是不在场的。”要注意下面这点：涉及的是某种东西的παρεῖναι［在场］、某种东西的共同-在此是（das Mit-Dasein），即ζωή［生命］、ψυχή［灵魂］同那真正是的东西的共同-在此是。因此，我们很难能够相信生命、认识居然不属于真正是着的东西；我们不打算相信，那在某种程度上σεμνὸν καὶ ἅγιον［庄严和神圣的］（249a1以下）、“庄严和神圣的”、“摆脱任何变化而屹然不动的”的是者，它作为是者却不同时具有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ῦν οὐκ ἔχον［不具有智性直观］（249a2）。人们这样来阐释这点，那就是柏拉图在这儿说真正是着的东西、各种理念（die Ideen），必定也具有理解、生命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纯粹的胡说。在此有的是：φρόνησις［明智］、νοῦς［智性直观］、ζωή［生命］同那真正是着的东西共同在此是；换句话说，是之意义必须这样来加以把握，那就是：νοῦς［智性直观］、κίνησις［运动］、ζωή［生命］也能够被理解为是着注428。因此，诸理念根本不作为任何在此四处游荡并进而是“创造性的能力”的精神！如果我们同意所有这些都不是，δεινὸν μεντἄν λόγον συγχωροῖμεν［那我们无疑赞同了可怕的逻各斯］（参见249a3以下），那么，“我们由此承认了一个可怕的命题”。在249a4以下进一步指出：反过来，如果承认νοῦς［智性直观］属于是，并且ζωή［生命］同样属于是，那么，ψυχή［灵魂］必定愈发要被称作一种ὄν［是者］。但其中就有着：τὸ κινούμενον εἶναι［被运动的东西是］（参见249b2以下）。由此就会承认：被运动的东西和运动自身属于是者，并且与这些新的实情相应，必须根据这一论断来把握是之意义。现在能够问，是否恰恰对于所有这些是者来说——不仅对于各种εἴδή［埃多斯］，而且对于νοῦς［智性直观］、ζωή［生命］——，是否对于作为整体的这个整体来说，那已经给出来的ὄν［是］ = 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一定义，提供出了那真实地进行澄清的东西。


  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打量这些部分——尤其是后面那些部分，那我们难以回避下面这一实事：青年亚里士多德立于这些讨论的幕后，在那儿已经生动地上演着同他的一种争辩。


  c） 柏拉图同青年亚里士多德的争辩这一问题


  α） 在柏拉图是之研究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因素：σώματα［有形物］作为基础；包含着δύναμις［可能性］


  我明确强调：这种猜测——在提及过的那些部分的后面有着同青年亚里士多德的争辩——仅仅是我个人的信念而已。早前于1896年，西贝克（Siebeck）在《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第107卷和第108卷）中就已经表达了这一猜测注429。我和西贝克的不同就在于，我认为不可能证明亚里士多德于这儿在进行工作。它只是一种信念而已；作为一种信念，它没有任何科学上的价值。但是，即使它不可能在科学上扮演任何角色，但作为信念，它必定也有其根据。根据就在于：在该对话中第一次特别清楚地、积极地考虑了σώματα［有形物］之是，并且不是在一种粗糙的意义上；相反是这样：那些说οὐσία［所是］ = σῶμα［有形物］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商谈了，也即是说，柏拉图同意，甚至在该基础之上才可能有一种更高的立场。事实上这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的真正推动，亚里士多德总是一再重提这点直至其晚期作品：在οὐσία［所是］问题那儿我们不得不从αἰσϑητά［各种可感觉物］、即从σώματα［各种有形物］开始，并且必须首先于它们那儿讨论是者之是。我们必须从αἰσϑητά［各种可感觉物］开始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是之规定必定就此打住。柏拉图在这儿显然考虑了这一规定，从而σώματα［各种有形物］事实上为是之讨论提供了一种基础，但仅仅是这样：从它们本身出发，把研究带入到一个进一步的是之领域。因此，这是支持亚里士多德站在背后的一个因素：积极地把σώματα［各种有形物］纳入是态学上的讨论中。


  更加指向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因素是把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概念纳入到对οὐσία［所是］、对ὄν［是］的讨论中。诚然也可能是这样——虽然我本人并不相信这点——：柏拉图本人从自己出发就已经为是之阐释引出了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现象，然后亚里士多德由之出发，发展出了他自己的是态学。但这种可能性具有一种巨大的困难，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如柏拉图那样发展出他自己的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概念，而是从一开始就将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发展为同ἐνέργεια［现实］相联系的是态学上的范畴注430；并且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积极地看待运动现象，而柏拉图却从未这样做。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对δύναμις［可能性］的处理同柏拉图对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概念的处理相比，假设了一种彻底得多的是态学上的沉思，以至于对我来说下面这点是难以想象的：从这种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概念出发——就像它自身出现在《智者》中的那样，亚里士多德似乎取得了他本人将之作为是态学上的基本学说加以占有的那种东西。因此，更容易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最初的各项研究，的确是在柏拉图的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并且在那儿这些范畴已经是有生命的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这些雏形，推动柏拉图在其自己的立场之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概念引入到是态学上的讨论中。仅仅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能够理解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仅仅以这种方式我们方才能挽救他们各自那有创造力的独立性。正如西贝克通过提供出亚里士多德于其中谈论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和αἰσϑητόν［可感觉物］的所有段落，试图从观点编集上来证明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以这种方式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通过这些观点编集上的论点，根本不能向位于各个孤立命题背后的那些实事上的问题提法提供任何东西。由于在是态学的定位上存在着一种基本区别，所以不大可能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一是态学上的概念从这儿就被激发了出来，而是反过来：柏拉图尝试考虑它。正如人们经常所干的那样，为了这个目的人们甚至能够引出下面这一事实：在《巴门尼德》这篇是态学的对话中，某位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参与谈话的人出现了。但正如已经说过的，这都仅仅是些猜测，它们远不能在实事上解决任何问题。在这儿举出它们，仅仅是为了澄清在确定是态学上的δύναμις［可能性］-概念中的基本区别。


  β） 柏拉图自己的解决。在场作为在前面两个立场中的是之基本意义。柏拉图的是之概念：παρουσία δυνάμεω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的在场］


  我们知道，柏拉图为他自己的是态学的解决假设了两个立场：一些人说，是着的，是那在阻抗中表明其持存的东西；另一些说，是着的，是那在λέγειν［说］或νοεῖν［看］中显现为纯粹知觉的东西。关于第一种是之概念，即是作为阻抗性（Sein als Widerständigkeit），生起下面这一实事性的问题：是否这种是之意义能够被理解为脱离了在场地-是（Gegenwärtig-sein）这一要素，是否有着一种根据其意义是不在场的阻抗性，或者是否任何阻抗根据其意义都包含着在场这一要素。在第二种是之概念——是着的，是那在纯粹知觉中是在场的东西——那儿，问题颠倒为：是否这种于在场之意义上的是（Sein im Sinne der Gegenwärtigkeit）能够被理解为没有阻抗这一要素，是否有着一种无阻抗的在场。它们是在是之阐释的这两种立场那儿出现的两个实事性的问题。于是，对于柏拉图来说——如果他想让这两个立场变得可理解的话，是本身（Sein selbst）意味着：δύναμις［可能性］、作为于某种东西那儿共同-在场之可能性（Möglichkeit zur Mit-Anwesenheit bei etwas），简而言之，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或者更为完整的规定：παρουσία δυνάμεω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的在场］、共同一起是之可能性的现成地是（Vorhandensein der Möglichkeit zum Miteinandersein）。我们在这儿于所有这些表达中都说到：是（Sein）是在场地-是（Anwesend-Sein），这不可以变成在下面这一意义上的责难之对象，那就是有人会说：我们在这儿使用了我们打算首先要加以澄清的是之意义，从而我们先行设定了它。因为“是”在“在场地-是”中仅仅具有一种完全形式的意义。在形式性的东西——它切中任何作为被说出的东西的被说出的东西和作为被说的东西的被说的东西——之意义上的这种是之陈述，在是本身之结构的意义上，对于实事上的内容来说没有意指出任何东西。柏拉图整个后面的讨论，都对准了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即共同一起是之可能性这一概念。


  III. 对ὄν［是］之诸论题的总结的讨论（249b-251a）


  §70. 着眼于认识现象对ὄν［是］之诸论题的总结。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是作为认识之是的条件


  注意到下面这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柏拉图如何从前面所提及的两种立场出发并引出了何种现象，以便统一地使这两种立场成为课题。该现象就是作为一种非常特定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认识。在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之意义上的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自身是一种ὄν［是者］、一种东西（ein Etwas）。在这种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中首先给出了一种联系，给出了ψυχή［灵魂］、νοῦς［智性直观］同εἴδη［诸埃多斯］的一种共同-是（Mit-sein），即γένεσις［生成］和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的共同是。如果有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如果它自身是一种ὄν［是者］，那么，在γένεσις［生成］和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之间、在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间就存在着κοινωνία［结合］。因此，就像于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那儿一样，我们在这儿有着完全相应的一组现象：在那儿涉及是否在是（Sein）和不是（Nichtsein）之间有着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在这儿则涉及是否在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间有着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因此，问题就是：是否ζωή［生命］、ψυχή［灵魂］、φρόνησις［明智］属于ὄν［是者］，相应地，是否是之规定必定要考虑νοῦς［智性直观］、ζωή［生命］这些是者。但是，当柏拉图说ψυχή［灵魂］、ζωή［生命］属于ὄν［是者］时，他并不由此就断言——再重复说一遍——：诸理念自身似乎在思考，并且自身似乎是有生命的。柏拉图现在间接地显示了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是的必然性：Συμβαίνει δ' οὖν ἀκινήτων τε ὄντων νοῦν μηδενὶ περὶ μηδενὸς εἶναι μηδαμοῦ.［结果就是，如果是者都是不运动的，那么，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东西具有智性直观。］（参见249b5以下）。假定一切都是不运动的，假定根本没有运动，那么，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ζωή［生命］，进而任何的νοεῖν［看］，在是上都是不可能的（seinsunmöglich）。如果人们说οὐσία［所是］ = εἴδη［埃多斯］，而εἴδη［埃多斯］又被规定为在其自身是静止的，并由此将γένεσις［生成］从是中排除出去，那么就会必然宣称这点。如果一切都是静止的，那么νοῦς［智性直观］在是上就是不可能的；那么，也就没有νοεῖν［看］，没有对οὐσία［所是］、εἴδη［埃多斯］的认识。


  Καὶ μὴν ἐὰν αὖ φερόμενα καὶ κινούμενα πάντ' εἶναι συγχωρῶμεν, καὶ τούτῳ τῷ λόγῳ ταὐτὸν τοῦτο ἐκ τῶν ὄντων ἐξαιρήσομε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同意一切都是变迁和运动的，那凭借这一逻各斯，我们也将这同一东西从是者中给排除了出去。］（249b8以下）“另一方面，如果一切都是在运动中，那么，通过这一命题，ταὐτὸν τοῦτο［这同一东西］、即νοῦς［智性直观］也就从是者中给排除出去了。”如果宣称一切都是在运动中，那么，我们也就凭借这一宣称将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ζωή［生命］从是之可能性中排除出去。从这种ἐξαιρήσομεν［我们将排除］中，下面这点显明出来：根本不涉及εἴδη［埃多斯］自身拥有ζωή［生命］这回事，相反，涉及的仅仅是把νοῦς［智性直观］和ζωή［生命］考虑为是者。因为，如果我们说一切都是在运动中，那么，就没有在248a12中确定为νοεῖν［看］之可能对象的那种东西：［τὸ］ ἀεὶ κατὰ ταὐτὰ ὡσαύτως ἔχει［总是恒常地保持着同一的东西］、恒常在确定的同一性中保持自身的东西。如果一切都是在运动中，那么就没有这种同一性，即没有下面这一可能性：在一种纯粹νοεῖν［看］中是者的可展开性。


  因此，必须有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以便νοῦς［智性直观］能够在它应是的东西中是；并且同样必须有κίνησις［运动］，以便νοῦς［智性直观］能够在其所是的东西中是：活泼泼地展开、实施着对是者本身的揭开。因此，我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同下面这种人斗争：他一方面νοῦν ἀφανίζων［消灭智性直观］（249c7），让νοῦς［智性直观］——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ζωή［生命］消失不见，即把它们算作不是者，另一方面又ἰσχυρίζηται περί τινος ὁπῃοῦν［在某方面坚持某种东西］（249c7以下），又想对是者实施某种东西、说出某种东西、让它被看、指出某种东西。因为那对某一持存着的东西毕竟说了点某种东西的人，他由此已经在说：运动是，并且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是。因此，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现象在一种特定的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之标题下成为了核心现象——在它那儿对是本身的这两种解释变得可见并且在其必然性中变得可理解。另一方面，两种解释，无论是οὐσία［所是］ =σῶμα［有形物］、γένεσις［生成］，还是οὐσία［所是］ = εἴδη［埃多斯］、ἀκίνητα［不动的东西］，每一个自身都是不充分的。每一个——一旦被当作绝对的理论，都不能让νοῦς［智性直观］、γνῶσις［认识］、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活动］之是变得可理解。只要诸如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这样的东西应是，那么，ἀνάγκη ［…］ συναμφότερα λέγειν［必然……两者合在一起说］（249c11以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被迫把“两者放在一起”说，把运动的东西和不运动的东西都说成为是者，把两者都称作是着。


  因此，对于κοινωνία［结合］来说范本性的现象——通过它前者毕竟才被引入讨论中，是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活动］。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活动］根据其两个方面在其是上得到规定：1.作为实施、展开：κίνησις［运动］；2.着眼于被认识的东西——它在希腊关于认识活动的见解的意义上必须始终是：στάσις［静止］。因此，柏拉图在这种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活动］中赢得了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这两个概念，而这两者关乎一个统一的现象，即关乎作为同一ὄν［是者］的γνῶσις［认识］。通过对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的这种凸显，柏拉图赢得了两个基本概念——它们在以前〈两种〉是态学的立场中都是有生命力的：巴门尼德的στάσις［静止］和赫拉克利特的κίνησις［运动］；并且尤其是这样：他能够在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活动］这种现象中同时结合这两个立场注431。


  §71. 论题讨论：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 = ὄν［是］


  a） 对场所的刻画。返回到古人的论题情况那儿：ὄν［是者］ = δύο［二］。ἀγνοία ἡ πλείστη［巨大的无知］


  ξένος［客人］现在问到：Τί οὖν; ἆρ' οὐκ ἐπιεικῶς ἤδη φαινόμεϑα περιειληφέναι τῷ λόγῳ τὸ ὄν;［那么，我们岂不显得已经在逻各斯上恰当地把握了是？］（249d6以下）“那么，岂不看起来我们现在已经以恰当的方式在我们的谈论中揭开、把握了是（das Sein）、是之意义（der Sinn des Seins）？”Πάνυ μὲν οὖν［确实如此］（249d8）。泰阿泰德已经很满意，并认为事实上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因为现在无论是γένεσις［生成］或κίνησις［运动］，还是εἴδη［埃多斯］或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各自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然而ξένος［客人］请他考虑一下：ὅτι νῦν ἐσμεν ἐν ἀγνοίᾳ τῇ πλείστῃ περὶ αὐτοῦ［现在我们对之处在巨大的无知中］（249e2以下）、“我们恰恰现在处在巨大的无知中”——恰恰现在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对是有所理解的时候。他要求泰阿泰德：σκόπει σαφέστερον［更加仔细地思考］（参加249e7）、更加仔细地注意，即始终注意λόγος［逻各斯］、注意在λέγειν［说］本身中被说的东西。当我们说不被运动的东西和被运动的东西都是时，要注意我们在说什么。ἅπερ αὐτοὶ τότε ἠρωτῶμεν［我们曾经质问］（250a1）、“我们曾经质问”，τοὺς λέγοντας εἶναι τὸ πᾶν ϑερμὸν καὶ ψυχρόν［说一切既是热的又是冷的那些人］（250a1以下）、“说一切是者既是热的又是冷的那些人”，“同样的问题”岂不在此重新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他们也的确说：δύο［二］、两个是者，真正构成了ὄν［是者］，正如我们说：ἀκίνητα［不被运动的东西］和κεκινημένα［被运动的东西］一起才是τὸ ὄν［是者］、是者，καὶ τὸ πᾶν［和一切］（249d3）。因此，同前面我们加以驳斥的那些东西相比，我们最终并未因我们的那些讨论而在原则上有啥进步。


  ξένος［客人］现在尝试再次提出的同样的问题，πειράσομαί γε δρᾶν τοῦτο ［…］, ἵνα ἅμα τι καὶ προΐωμεν［我尝试做这件事……，以便我们同时有所进步］（250a4以下），并且尤其是这样：“我们在这件事上同时有所进步”，在对ἕν［一］、即ὄν［是］——它在这儿的确始终是课题——的理解上有所进步。因此，同样的考察在一个更高的水准上被重复，——因此，在前面已经探讨过的东西和对之已经说过的东西，要ὕστερον ἕτερον［在后面不同地］加以探讨。我们将看到，该探讨最后再次恰好引出了在前面已经被用来阐释ἕν［一］的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这同一概念，由此对于柏拉图来说，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一概念在这儿不是用来驳斥对手的辅助概念，而是真正积极的东西。


  b） 通过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概念对困难的解决


  α） 通过把ὄν［是］ λέγειν［说］成τρίτον［第三者］来避免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的坍塌


  因此，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是ὄντα［是者］，并且显然是ἐναντιώτατα ἀλλήλοις［彼此最为对立的东西］（参见250a8以下）、“彼此最为对立的东西”。并且你还说：ἀμφότερα αὐτὰ καὶ ἑκάτερον ὁμοίως εἶναι［两者在其自身是并且各自以同样的方式是］（参见250a11以下），“两者在其自身是并且各自以同样的方式是”。因此，在说：两者自身是并且各自以同样的方式是。在这儿，下面这点再次显明出来：这不意味着那些在一种卓越的意义上拥有στάσις［静止］的是者——从对手一方来看就是εἴδη［埃多斯］——自身在生命和νοῦς［智性直观］的意义上似乎被κίνησις［运动］所规定，即不意味着诸理念自身有生命和进行认识，而是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这两者，ἑκάτερον［每一个］各自都是。Ἆρα κινεῖσϑαι λέγων ἀμφότερα καὶ ἑκάτερον, ὅταν εἶναι συγχωρῇς;［当你承认它们是时，你在说它们两者各自都在运动？］（250b2以下）但是，如果现在两者都是，那么，两者岂不都是在运动中？或者，ἑστάναι αὐτὰ ἀμφότερα εἶναι;［（说）它们都是时，两者都静止？］（参见250b5以下）如果两者都是，“那么，两者都是在静止中？”在这儿就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所引出的这一结果，似乎用一个三段论就可加以澄清。


  [image: tu641]


  
    或者反过来：στάσις［静止］是，κίνησις［运动］是，因此，στάσις［静止］是在运动中。于这种论证方法那儿，独特的东西是：到处都看到了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以至于ὄν［是］在某种程度上仅仅作为辅助概念起作用，而根本不在主题上加以探讨。
  


  因此就会问：Τρίτον ἄρα τι παρὰ ταῦτα τὸ ὂν ἐν τῇ ψυχῇ τιϑείς［你在灵魂中把是设定为在它们之外的某种第三者吗？］（250b7）或者，“你最终把ὄν［是］设定为除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外的如某种第三者那样的东西吗？”τιϑείς ἐν τῇ ψυχῇ［在灵魂中设定］仅仅是λέγειν［说］的委婉表达——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过的那种意义上：灵魂同它自己本身谈论某种东西注432。因此，当你说κίνησις［运动］是，并且στάσις［静止］是时，你最终把这种“是（ist）”称作了某种第三者，并且尤其是这样：ὡς ὑπ' ἐκείνου τήν τε στάσιν καὶ τὴν κίνησιν περιεχομένην［静止和运动被那种东西所包含］，“由此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被称作包含于其中”，συλλαβὼν καὶ ἀπιδὼν αὐτῶν πρὸς τὴν τῆς οὐσίας κοινωνίαν, οὕτως εἶναι προσεῖπας ἀμφότερα;［当你把握并看到它们同所是相结合，于是你就说这两者都是？］（250b9以下）在该从句那儿，柏拉图给出了关于这种τρίτον λέγειν［说成第三者］的一个简略但却根本的分析；或者，他在这儿第一次给出了清楚和根本的συναγωγή［连结］之结构，并由此给出了清楚和根本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结构。那早前于《斐德罗》中仅仅在一般定位中加以标画的东西，柏拉图现在能够——因为他已经专题性地考虑着是态学上的东西——更加清楚地规定其结构。


  β） 对συναγωγή［连结］之结构的更加清楚的规定。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和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作为συναγωγή［连结］之结构要素。ὄν［是］同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


  συναγωγή［连结］的第一个要素是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即把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这两者“集合在一起（zusammennehmen）”。这种集合在一起不意味着：在对每一个、即对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的意指中，就其自身专题性地打量它们中的每一个；相反，它意味着：把两者——但两者复又不是在如我径直把两个对象作为两个对象加以把握那样的意义上的两者——集合到某个东西上，而这个东西位于这两者身上，但这两者、即κίνησις［运动］作为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作为στάσις［静止］，每个都不是那东西。从而为了能够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我们恰恰必须从它们身上把目光移开（wegsehen），从作为根据其最切近被给予的内容〈而是其所是的〉它们身上把目光移开，——因此：συλλαβὼν καὶ ἀπιδών［集合在一起并且把目光移开］。这种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这种把目光移开，不是简单地关闭目光、怠慢对两者的意指，因此，简而言之，不是一种不-观望（Nicht-Ansehen），相反，恰恰是对两者的一种观看，但观望什么？ἀπ-ιδεῖν［从……看］这一术语有着同ἀποδιδόναι［付还］、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ἀπομαντεύεσϑαι［预言］一样的结构，从某一被看到的东西出发向外看某种东西。因此，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并不意味着：不顾某种东西，将之作为虚幻的东西丢在一边，而是：从某一被看到的东西出发向外看某种东西，并且追踪这向外看到的东西。在这样一种向外看和追踪中，某种东西由之向外被看到的那种东西、ἀφ' οὗ［由之出发的东西］，自身总是在某种方式上是在此的。因此，我们有：1.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把两者集合到某种东西身上，2.καὶ ἀπιδεῖν［和把目光移开］、通过作为集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在一起向外看地追踪。在“向外看地追踪”这一表达中，我想澄清ἀπο的双重含义：从……那儿取走之意义上的ἀπο，和对作为被取走的东西的被取走的东西进行追踪之意义上的ἀπο。因此，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是一种不-让-变得-专题性（ein Nicht-thematisch-werden-lassen）、即不让那先行给出的东西中的每一个变得专题性，是将之向着某种东西集中；而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抽离，是一种追踪、即追踪“向着-某种东西（Auf-etwas-hin）”这一方向，即：πρὸς τὴν τῆς οὐσίας κοινωνίαν 〈αὐτῶν〉［（它们）向着所是的结合］（250b9），“向着它们之间的共同-是”，κοινωνίαν αὐτῶν［它们之间的结合］，向着它的共同是、即“同是本身共同〈是〉”。因此，在这种集合在一起和在这种向外看地追踪中，向着οὐσία［所是］在看，不是作为向着某种孤立的东西，而是向着κοινωνία［结合］，向着是之共同-在场地是（das Mit-Anwesendsein des Seins）、ὄν［是］本身之〈共同-在场地是〉：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作为ὑπ' ἐκείνου περιεχομένην［被那种东西所包含的东西］（参见250b8以下）。在如此组织起来的这种说和看中，εἶναι προσεῖπας ἀμφότερα［你就说这两者都是］、“你说两者都是”。因此在这儿，早前被标画为συναγωγὴ εἰς ἕν［连结为一］的那种συναγωγή［连结］，在现象学上更加清楚地在其结构上得到崭露，并且由此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实施方法变得可见。


  由此柏拉图把一种方法上的考虑先行交给真正辩证法的探究，而这种方法上的考虑恰恰就是对那支撑着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整个过程的συναγωγή［连结］的澄清。其主要的结构要素是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以及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向外看。正如说过的，重要的是以正确的方式把握ἀπο-：即将之把握为从某种东西中进行抽离并追踪那如此加以抽离出来的东西。在这种追踪中，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同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走到了一起，只要把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集合在一起不意味着仅仅把它们作为两种东西加以把握，而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从它们身上把目光移开，从而在这种把目光移开中它们作为那先行给予的东西——对于它们来说在这种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中要看到的那种ἕν［一］是决定性的——的确还是在此的。


  因此，这儿涉及到我们今天称作本质之考察（Wesensbetrachtung）或先天之认识（Erkenntnis des Apriori）的那种东西。


  γ） 在柏拉图那儿的先天之认识（= 本质之认识）。对康德哲学化的错误阐释之批判。——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起源：在《智者》中的ὄν［是］作为τρίτον［第三者］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ἐπέκεινα［彼岸］


  在这种先天之认识中，根本不存在通过下面这点来发现某种所谓的“先天之困境（Aporie des Apriorti）”的任何动因，那就是：人们问，某种东西如何能够通过对之撇开不看而被看见。诚然，如果我们在不-观看（Nicht-Hinsehen）的意义上看待“撇开不看”，那么，大概永远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看到某种东西。但这种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不意味着：把目光移开，而是：根据某种先行给出的东西向外看，并追踪那从外面看到的东西。人们在先天之认识那儿所发现的第二个困境是：人们说，灵魂在这儿说；但灵魂作为意识却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如果它对它自己说话，即如果它停留在“内在（Immanenz）”里，那么，它如何能够在那超越的先天方面识别出某种东西？这一困难丝毫不比第一个困难好到哪儿去。它忽略了这种λέγειν［说］意味着什么。灵魂的λέγειν［说］不意味着：作为某种心理的东西、某种内在的东西、某种主体性的东西对自己说，相反，它恰恰意味着：让那在此是的东西被看。这种困难仅仅源于：人们把康德主义的立场转嫁到了先天之认识之上。因此，在对先天之认识的这种希腊的澄清中，我们不会看到由康德的立场后来所带来的那些困难——在那儿先天现象（das Phänomen des Apriori）同主体性（Subjektivität）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要加以排除的。并且，如果ψυχή［灵魂］出现在这种联系中，那么这也根本不指向主体性，相反，意味着：对先天的东西（das Apriorische）的把握同对一般是态上的东西（das Ontische）的把握处在同一水平上。诚然，由此仅仅获得了对这种独特的先天之认识以及对那被认识的东西、先天进行澄清的最初开端。附着在先天之认识或本质之认识上的那些问题的整个复杂情况，远未由此就得到解决。在现象学之范围内今天依然有着一项基本任务，那就是澄清埃多斯认识（die eidetische Erkenntnis）注433——它同心理学上的埃多斯类型（der eidetische Typus in der Psychologie）注434了无相干——在方法上的基本构件。这种埃多斯认识同一般的是之难题（Seinsproblem）相联系、同下面这一问题相联系：某种东西如何毕竟能够先于某一另外的东西而是，以及这种独特的前置（Vorordnung）意指什么。对于希腊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动因促使他们反思所有这些，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让是者同是的整个联系当下地发生着。因此，根据先行给出的东西，即根据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向外看到某个第三者，并将之自为地设定为ὄν［是］，这对于柏拉图来说没有什么困难。


  无疑各种困难在此并未遭到忽略，相反问道：那既不静止也不运动但却仍然是的某种东西，它如何能够是？这一问题对于柏拉图、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回想起是者——如前面——必然要么是运动的东西要么是静止的东西的话。现在应有着下面这种东西：它位于两者之外但又是；并且尤其它不仅是，而且真正构成了是。该问题提法——正如它在这儿于《智者》中出现的那样，后来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成为了locus classicus［经典事例］。他们从这儿出发具有了ἐπέκεινα［彼岸］之理念、在彼岸（jenseits）超然于所有具体是者之外的东西之理念：τί［某种东西］之理念、ἕν［一］之理念、ὄν［是］之理念。新柏拉图主义的评注者们，尤其是那些诉诸《巴门尼德》的人，恰恰向着《智者》中的这段话进行定位。


  c） 通过把ὄν［是］设定为τρίτον［第三者］来澄清ὄν［是］，加剧了其中所蕴含的困难。就ὄν［是］和μὴ ὄν［不是］来说困难是相同的。——关于过渡之阐释这一问题


  首先得出：基于依循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定位，ὄν［是］作为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外的某个第三者变得可见。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和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被积极地取作为实施方法；在它那儿，从那被先行给出的东西出发，在这儿即从两个被先行给出的东西、从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出发，向外看到了作为包含这两者的东西的某种ἕν［一］、ὄν［是］。Κινδυνεύομεν ὡς ἀληϑῶς τρίτον ἀπομαντεύεσϑαί τι τὸ ὄν, ὅταν κίνησιν καὶ στάσιν εἶναι λέγωμεν.［当我们说运动和静止是时，我们也许真的把是预言为了某种第三者。］（250c1以下）泰阿泰德说，“那样一来我们会进入到下面这一情形中，那就是我们把是者（das Seiende）宣布为如某种第三者那样的东西”，ἀπομαντεύεσϑαι［预言］：宣告某种东西存在，让某种东西被知晓。ξένος［客人］答复他说：因此这并不如你前面（249d8）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即只要说我们同意ἀκίνητα［不被运动的东西］和κεκινημένον［被运动的东西］都是，那么，就似乎已经了结了各种困难。相反，其中恰恰有着困难，因为这两者之是（das Sein dieser beiden）将自己表明为某种第三者，并由此显然将自己表明为ἕτερον τι τούτων［不同于这两者的某种东西］（参见250c4）、“不同于那两者的某种东西”。但如果真是如此，即如果ὄν［是］在其自身是某种东西、并且它在是他者中（im Anderssein）不同于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那么：τὸ ὂν οὔτε ἕστηκεν οὔτε κινεῖται［是既不静止也不运动］（250c6以下），那么“是（das Sein）既不在静止中也不在运动中”，那么静止和运动不可能是“谓词（Prädikate）”、对于ὄν［是］之规定来说它们不可能“作为什么（als was）”。因此，我们并未通过静止和运动就已经让是（das Sein）变得可理解，相反，就追问是之意义来说，仅仅本质性地加剧了困难。因为现在要问：如果ἐναργές τι περὶ αὐτοῦ παρ' ἑαυτῷ βεβαιώσασϑαι［要在自己那儿对之确立起某种明确的东西］（250c9）、“如果关于ὄν［是］想为自己把某种透彻的东西——即真实和充分被视见到的东西——作为可靠的财产加以牢固地占有”，那么，Ποῖ δὴ χρὴ τὴν διάνοιαν ἔτι τρέπειν［应将思想转向何处？］（250c9）、“那进行意指的把握（das vermeinende Erfassen）应转向何处”？运动的东西和静止的东西都能够再现，但如果涉及的是对这两者之外的ὄν［是］的单纯把握，那么，眼光应投向何处？ξένος［客人］回答说：Οἶμαι μὲν οὐδαμόσε ἔτι ῥᾴδιον［我认为转向任何地方都是不容易的］（250c12）、“到任何地方都不容易”，即到处一样困难。如果某种东西不是在运动中，那它就在静止；如果某种东西完全不静止，那它就在运动，——怎么会有着某种τρίτον［第三者］、某种“第三者”，ἐκτὸς τούτων ἀμφοτέρων［在这两者之外］（250d2）、立于变化和不-变化之“彼岸”的东西？成问题的ὄν［是］现在显然已经将自己展露、νῦν ἀναπέφανται［现在显露］（参见250d2以下）为这样一种东西。由于这种τρίτον［第三者］我们走向πάντων ἀδυνατώτατον［一切中最为不可能的东西］（参见250d4）、“走向某种最为不可能的东西”，走向那完全同我们毕竟能够加以理解和澄清的东西相对立的东西。


  在这儿τόδε μνησϑῆναι δίκαιον［理当回忆起］（参见250d5）、我们必须回忆起我们早前已经探讨过的：我们在我们用μὴ ὄν［不是］意指什么这一问题那儿处于同样的困境中，并且不知道任何出路。在237c那儿，那时μὴ ὄν［不是］这一问题同现在关于ὄν［是］的问题一样，在相同的意义上被表达：ποῖ χρὴ τοὔνομ' ἐπιφέρειν τοῦτο, τὸ μὴ ὄν［应当把不是这一名称放到何处］（237c1以下）、“我们应把‘不是（Nichtsein）’这一表达真正带往何处”？不是（das Nichtsein）应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于其身上能够证明该语词的含义、能够赋予它一种真正的意义的那种源始的实事内容，是什么？与πάντων ἀδυνατώτατον［一切中最为不可能的东西］（参见250d4）相应，在那儿有着παντάπασιν ἄπορον［完全困惑］（237c6）、“完完全全没有出路”。因此，关于ὄν［是］的困难显然不比关于μὴ ὄν［不是］的困难小，其实最终它还要大些（250e1以下）。于是，既然ὄν［是］和μὴ ὄν［不是］这两者是ἐξ ἴσου［同样的］、“同样的”困难，那么，（250e6），νῦν ἐλπὶς ἤδη［现在的希望就是］、“现在就只能指望”下面这点，那就是：如果成功地更加清楚、更加明确地显明其中一个，那么，另一个由此也会变得“可见”、ἀναφαίνηται［得到显明］（250e8）。这是对下面这点的一种预示：μὴ ὄν［不是］通过接下来的是之讨论首先真正变得可把握。καὶ ἐὰν αὖ μηδέτερον ἰδεῖν δυνώμεϑα［并且即使我们不能看清其中任何一个］（251a1）、“并且即使我们无法看清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假设了失败这种情形，——柏拉图根本不是特别地确信他在这儿于《智者》中所进行的这种考察之定局，——对于那些打算展露出柏拉图哲学的某种体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即使没有成功地看清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τὸν λόγον εὐπρεπέστατα διωσόμεϑα［我们以最为适宜的方式推进逻各斯］（参见251a2以下），“但我们也想尝试以最为适宜的方式διωσόμεϑα［我们将推进］——来自διωϑεῖσϑαι［推进］注435——，推动、推进τὸν λόγον［逻各斯］、即探究。”διωσόμεϑα［我们将推进］这一语词是有争议的。斯塔尔鲍姆（Stallbaum）建议将之改为来自διασώζεσϑαι［挽回］、挽回一词的διασωσόμεϑα［我们将挽回］注436。但由此无法同εὐπρεπέστατα［以最为适宜的方式］一词相联系。这段话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是：Sermonem igitur quantum possumus decentissime circa utrunque pariter persequamur［因此，我们要以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恰当的方式，同等地围绕这两者继续谈论。］注437。但该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是不清楚的。尝试把某种单义的意义带入此处，乃是徒劳的。它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段话形成了向一个新讨论的过渡。我自己琢磨出的那种可能性，的确会在对这段话的语言的把握上搁浅，——该可能性就是，在这儿（251a2）于一种明确的意义上把握λόγος［逻各斯］，不是在论文中的无差别的意义上，而是作为对某一事情的谈论，以至于在这儿意指的是：即使我们不能看清ὄν［是者］作为ὄν［是者］以及μὴ ὄν［不是者］作为μὴ ὄν［不是者］，那我们也还是想尝试对关于它们的言说、对言谈两者的言谈方式进行一次实事上的探究。如果这样来翻译和阐释这段话，那么，似乎就有着向接下来的讨论的一种实事上的过渡，否则它真正什么也不是。于是我们就能够理解在接下来的讨论中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称呼］（参见251a6）——它自身是对λέγειν［说］的一种更为清楚的表达——为何成为了课题。正如说过的，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我本人反对将这种积极的意义带到这段话上；我建议仅仅将之作为一种可能性。


  由此表明：问题提法现在正向某种东西过渡，基于直接在前面进行的——在那儿涉及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我们对向之过渡的这种东西没有准备。但通过预先发生在智者之诸定义那儿的所有东西，我们的确对之有了准备。因为在那儿总是突出地显示出：λόγος［逻各斯］是智者、由此也是μὴ ὄν［不是者］于其中是存在的（existent）那种现象，以至于可以设想，在整个对话之范围内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一再经受了讨论。这儿就是这么回事。诚然，过渡有点突然——假如那要加以说明的这段话不能够如我建议的那样加以阐释的话。


  第三章  通过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对困难的积极解决注438（251a-264c）


  §72. 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多的统一性（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一问题（251a-251c）


  一个问题被抛了出来，该问题本身复又取自依循同时代的各种倾向和学派论争而来的定位：取自麦加拉学派的人的立场和安提司特涅斯（Antisthenes）注439的立场，以及他们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学说。客人问道：καϑ' ὅντινά ποτε τρόπον πολλ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ταὐτὸν τοῦτο ἑκάστοτε προσαγορεύομεν［通过何种方式我们每次都用多个名称来称呼同一个东西］（参见251a5以下），下面这点是如何可能的，那就是：每次总是能够用多个ὀνόματα［名称］来称呼ταὐτὸν τοῦτο［同一个东西］。因为每一ὄνομα［名称］都意指某种东西。因此，如果说出了多个名称、多个表达，那么，由此就说出了某种多样的东西。因此，不能理解为何一个东西能够被多个名称所意指。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轻易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那时却是一件难事：整个问题关于着眼于同一事情的含义（Bedeutung）和含义联络（Bedeutungszusammenhang）之间的区别。在这种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向着……宣布］注440中现在成为课题的东西，或者在这整个问题之引导线索中、在πολλὰ ὀνόματα ἓν ταὐτόν［同一个东西多个名称］中先行意指出来的东西是：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向着……发生］注441、συμπλοκή［联结］、κοινωνία［结合］，“同……相”附着和附着“到……上”（das “mit”-und “Zu”-hafte）。因此，考察保持在同一基本课题、即κοινωνία［结合］那儿，但不是着眼于ὄν［是者］和μὴ ὄν［不是者］，而是在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之范围内追问κοινωνία［结合］。προσ-λέγειν［向着……说］，以及这种προσ-λέγειν［向着……说］的一种规定形式、即δια-λέγεσϑαι［彻底-说］，成为了问题；因为，甚至在辩证法那儿，也已经给出了一种自身为了λέγειν［说］也要求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可能性的λόγος［逻各斯］。首先详细讨论了一个例子，——一个显然在那时多次被讨论过的例子。Λέγομεν ἄνϑρωπον δήπου πόλλ' ἄττα ἐπονομάζοντες, τά τε χρώματα ἐπιφέροντες αὐτῷ καὶ τὰ σχήματα καὶ μεγέϑη καὶ κακίας καὶ ἀρετάς.［当我们说人时，我们给出许多的名称，把各种颜色、形状、大小、丑恶和美德赋予他。］（251a8以下）“我们以多种多样地称呼他的方式、πόλλ' ἐπονομάζοντες［给出许多的名称］来谈及一个人，以至于我们把诸如各种颜色、形状、大小、丑恶、美德这样一些规定赋予、ἐπιφέροντες［赋予］他。”这些规定以及我们赋予某一是者的其他千百种规定是怎样的呢？οὐ μόνον ἄνϑρωπον αὐτὸν εἶναί φαμεν［我们不仅说他是人］（251a10以下），在谈及中我们不单单说那被谈及的东西、人，是（sei）注442，ἀλλὰ καὶ ἀγαϑὸν καὶ ἕτερα ἄπειρα［而且说他是善和无数其他的］（251a10以下），而且他、这一ἕν［一］，同时是别的东西以及无数别的东西。这也适用于我们所谈论的其他是者。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独特实情是：ἓν ἕκαστον ὑποϑέμενοι［把每个都设定为一］（251b2以下），在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中，从一开始就称并设定某种东西为一——它为了所有进一步的谈论被先行给出了、ὑπο-ϑέμενοι［放在……下面］；πάλιν αὐτὸ πολλὰ καὶ πολλ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λέγομεν［复又说它是多并用多个名称说它］（251b4以下），并且同时“我们复又称该一为多，并在多重含义上（in vielen Bedeutungen）”、πολλοῖς ὀνόμασι［用多个名称］“来称呼它”。因此，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困难在这儿表达为：ἓν ἕκαστον ὑποϑέμενοι πάλιν αὐτὸ πολλὰ καὶ πολλ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λέγομεν.［把每个都设定为一，复又说它是多并用多个名称说它。］要注意：在这儿，尤其在对此处加以批评的诸学派的讨论之范围内，λόγος［逻各斯］还没有获得如在柏拉图或尤其在亚里士多德那儿那样的澄清。相反，λέγειν［说］在这儿意指一种带有命名（das Nennen）这种主要性质的谈及。这种称呼不仅仅意指：给某一事物某一名称，而且意指：认识、δηλοῦν［揭示］它。ξένος［客人］说：Ὅϑεν γε οἶμαι τοῖς τε νέοις καὶ τῶν γερόντων τοῖς ὀψιμαϑέσι ϑοίνην παρεσκευάκαμεν［我认为，我们由此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那些晚学的人，准备了一场宴会］（251b5以下），“我认为，我们由此——即通过如何ἓν πάλιν αὐτὸ πολλὰ λεγόμενον［一自身复又被称作多］这一问题——为年轻人和晚学的老人准备了一场盛宴、一份真正的大餐”，——只要这一问题在那时从各个方向被无拘无束地进行了争论，但却从未追问于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中所真正要谈论的东西。该“晚学的老人”指的是安提司特涅斯，说来也怪，无论是在柏拉图那儿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他都获得了这样一种嘲讽的绰号。因为ὀψιμαϑής［晚学的人］恰恰不应意味着：如果某人在晚年还要学习，那要受到一种责备；相反，它说的是：如果他凭借不充分的精神上的各种能力来做这件事，并且对此还蛮当一回事，那要受到一种责备。这些ὀψιμαϑεῖς［晚学的人］——安提司特涅斯及其追随者——觉得如果他们说出下面这点，那他们就已经揭示了要加以揭示的那种最深奥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在某一λόγος［逻各斯］中只能谈论那被谈及的东西本身，也即是说，如当我们谈到ἄνϑρωπος［人］时，我们只能说ἄνϑρωπος ἄνϑρωπος ἐστιν［人是人］，而不能说ἄνϑρωπος ἀγαϑός［人是善的］。


  对于我们来说，亚里士多德是安提司特涅斯学派的学说的首要来源注443，柏拉图是间接的来源；安提司特涅斯学派的学说对于希腊逻辑学的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间接地推动了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更为彻底的沉思。我在这儿只能简略地对之进行刻画，只要它对于理解对话的结尾、即理解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来说是重要的就够了。


  §73. 附记：麦加拉学派和安提司特涅斯的“逻辑学”注444（根据亚里士多德）


  a） 在安提司特涅斯那儿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阐释。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单纯的φάσις［断定］；对ἀντίλογος［矛盾］的否定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第一卷第11章（104b19以下）中谈到了安提司特涅斯，在那段话中他澄清了ϑέσις［论题］、论题这一术语。ϑέσις δέ ἐστιν ὑπόληψις παράδοξος τῶν γνωρίμων τινὸς κατὰ φιλοσοφίαν, οἷον ὅτι οὐκ ἔστιν ἀντιλέγειν, καϑάπερ ἔφη Ἀντισϑένης, ἤ ὅτι πάντα κινεῖται καϑ' Ἠράκλειτον, ἤ ὅτι ἓν τὸ ὄν, καϑάπερ Μέλισσός φησιν.［论题是在哲学上与某种众所周知的看法相左的论断注445。例如：如安提司特涅斯所说，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或者根据赫拉克利特，一切皆运动；或者如墨里索斯所说，是者是一。］（104b19以下）“论题是一种ὑπόληψις［论断］、一种论断（ein Dafürhalten）注446”，并且尤其是一种ὑπόληψις παράδοξος τῶν γνωρίμων τινός［某位人物那与众所周知的看法相左的论断］、“它在其内容上超出了大家所熟知的东西”，超出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东西；κατὰ φιλοσοφίαν［在哲学上］，即论题的内容关乎那些原则性的认识，而不是某种随便的、离奇的想法，相反，论题的内容必定同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相关。亚里士多德举了一些例子：Οὐκ ἔστιν 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在对某种东西的谈及中说与之相反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此乃安提司特涅斯的论题；或者：Πάντα κινεῖται［一切皆运动］、“一切皆运动”，该论题由赫拉克利特而来。因此，在这儿引用了安提司特涅斯的论题：Οὐκ ἔστιν 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这积极地表明：每一东西总是仅仅能够被其自身所说，即每一东西仅仅是它自身，此外无他。其中就有着：没有任何可能的、在一种与之相反的说中能够举出的作为-什么（Als-was）。如果我们根据亚里士多德来更加清楚地进行辨认，那么，我们就能够说：任何的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都是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断定］；但一种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断定］仅仅作为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或ἀπόφασις［否定］、作为肯定或否定、即在“作为（als）”中才是可能的。而安提司特涅斯宣称：根本没有任何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或ἀπόφασις［否定］，相反，我只能就其自身说某种东西，即仅仅有着单纯的φάσις［断定］。因此，既然安提司特涅斯说——对此并无一种真正清楚的意识——：仅仅有着φάσις［断定］，那么，他一定必然说：也没有奠基在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或ἀπόφασις［否定］之上的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断定］、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这意味着：仅仅在真正的、明确的、总是把某种东西称作为某种东西的那种说中，才有矛盾、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在单纯的φάσις［断定］中没有矛盾，因此，严格讲，也没有假（Falschheit）。


  b） 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作为“欺骗”、“伪装”。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两种λόγος［逻各斯］之间的区别：λόγος ὡς εἷς［作为一的逻各斯］和λόγος ὡς πολλοί［作为多的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之可能性的条件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综合结构。在安提司特涅斯那儿对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的否定


  在单纯的φάσις［断定］中没有假，——这一关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段话变得更加清楚，在那儿同样提到了安提司特涅斯：《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9章（1024b26-34）注446a。该第29章讨论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λόγος δὲ ψευδὴς ὁ τῶν μὴ ὄντων, ᾗ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之为假的，是诸不是者之逻各斯］（1024b26以下）；我们通常说，某一λόγος［逻各斯］、某一进行谈及的揭开、某一真正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ᾗ ψευδής［之为假的］，“只要它作为进行欺骗的东西让某种东西被看作是着（seiend），让τῶν μὴ ὄντων［不是者］、不是的东西被看作是着”，那么它就是“假的”，或更好地表达为：它“欺骗”。这就是刚刚所引的那个短句（1024b26以下）的意思。因此，它并不意味着：一个假的λόγος［逻各斯］关乎那根本不是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它让那不是的东西被看作是着。διὸ πᾶς λόγος ψευδὴς ἑτέρου ἤ οὗ ἐστὶν ἀληϑής［因此，所有的逻各斯对于那异于它自身之对象的东西来说——对于它自身的对象来说它是真的——都是假的］（1024b27以下），“因此：每一进行欺骗地谈及某种东西——以及由此每一进行欺骗地表达自己对某种东西的看法——关乎某种东西，该东西不同于真正的揭开使之变得可见的那种东西”，οἷον ὁ τοῦ κύκλου ψευδὴς τριγώνου［圆的逻各斯对于三角形来说就是假的］（1024b28），例如，把某一三角形作为圆加以谈及并且通过这种谈及进行传播，恰恰意味着：没有把我真正谈论的圆，作为那要加以指出的东西专题性地当下加以占有。因此不是说：没有圆，仿佛圆全然是一种μὴ ὄν［不是者］似的；而是说：圆是不在此的；我谈论的东西是不在此的。在言说中我于一定程度上把某一别的东西推到那在此是的东西前面，并且我把那在此是的东西冒充为它所不是的东西或不在此是的东西。由此显明：ψευδής［假的］在这儿事实上要译为“进行欺骗的”。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是一种进行欺骗的谈及和表达。如此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这样一种进行欺骗的谈及和表达之内容、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我们于是能够将之称作假命题，尽管“假的”或“假”这一表达没有给出希腊人在这儿所意指的东西。或许更好的是：这样一种被表达出来的、进行欺骗的命题是一种欺诈。λόγος［逻各斯］，甚至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在希腊人的意义上总是向着下面这点定位：它是被传播的东西，它被表达给了某个他人，从而他人能够一起共同看。于是，只要他人在某一进行欺骗的λόγος［逻各斯］那儿不能一起共同看，那么，这样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就不仅仅是“假的”，而且是欺诈。因此，“假（Falschheit）”是对亚里士多德的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所专题处理的那种现象的一种削弱。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将欺骗现象引回到判断之假上——就像舍勒（Scheler）在其“欺骗现象之分析（Analyse des Täuschungsphänomens）”中所做的那样注447，那将是一种错误。它只在下面这种情形下才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接受对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学说的传统阐释。然而，一旦我们看到在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那儿并不涉及某一表达出来的命题同某一另外的是者的符合，而是涉及某种让看，那么，对立现象（Gegenphänomen）就意味着歪曲（Verstellen），从而恰恰颠倒过来，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把欺骗现象一直追踪到λόγος［逻各斯］，并将之理解为λέγειν［说］的一种基本可能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一种双重的λόγος［逻各斯］。ἑκάστου δὲ λόγος ἔστι μὲν ὡς εἷς, ὁ τοῦ τί ἦν εἶναι, ἔστι δ' ὡς πολλοί.［每个东西之逻各斯一方面作为一，即是其所是之逻各斯，另一方面又作为多。］（1024b29以下）“关于ἑκάστου［每一东西］、每一是者的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谈及，首先ὡς εἷς［作为一］、作为单一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作为向来仅仅为某一是者设置的单一的λόγος［逻各斯］。仅仅有着唯一一个真正的圆之λόγος［逻各斯］，我们将之称为定义、本质规定，从而λόγος［逻各斯］在这儿等同于εἶδος［埃多斯］。因此，首先有着“作为它所是的”这种是者之λόγος［逻各斯］：ὁ τοῦ τί ἦν εἶναι［是其所是之逻各斯］。第二，但同时有着一种λόγος ὡς πολλοί［作为多的逻各斯］，有着对每一从多个角度给出了关于某种东西的多种规定的是者的一种λέγειν［说］。因为，在某种方式上每一是者既作为它自身（als es selbst）与自己一致，又作为在其诸规定性之如何上的它（als es im Wie seiner Bestimmtheiten）同自己一致。任何东西既是它自身，又是在其规定之如何中的它自身；οἷον Σωκράτης καὶ Σωκράτης μουσικός［例如苏格拉底和有教养的苏格拉底］（1024b30以下），例如，作为苏格拉底的在其自身的“苏格拉底”，“和有教养的苏格拉底”。因为在这儿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ἐπεὶ ταὐτό πως αὐτὸ καὶ αὐτὸ πεπονϑό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本身同遭受了某种事情的他是同一的］（1024b30），因为有教养的苏格拉底就是在“苏格拉底作为苏格拉底”中所意指的那同一个ἕν［一］，因为在两者那儿意指着某种ταὐτό［同一］；所以，我们必须从每一是者那儿区分开双重λόγος［逻各斯］：首先是作为ὁρισμός［定义］的λόγος［逻各斯］——它仅仅在其自身地谈及某种东西，其次是在平常意义上的λόγος［逻各斯］，它在同某种别的东西——即使它是某种完全外在的东西——的关联中谈及某种东西。在后一种意义上的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通过σύνϑεσις［联结］注448而得到规定的那样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某种别的东西总是被赋予给了同一个东西。ὁ δὲ 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 οὐϑενός ἐστιν ἁπλῶς λόγος［但假的逻各斯根本不是任何东西的逻各斯］（1024b31以下）、“但进行欺骗的λόγος［逻各斯］，就不关乎任何是者而言，是一种单纯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是一种φάσις［断定］；而每一进行欺骗的谈及仅仅作为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方才是可能的。在《论灵魂》中也说道：τὸ ψεῦδος ἐν συνϑέσει ἀεί［假总是位于联结中］（《论灵魂》第三卷第6章，430b1以下）。因此——因为它在ὁρισμός［定义］和平常意义上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间不做这种区分——διὸ Ἀντισϑένης ᾤετο εὐήϑως［因此安提司特涅斯头脑简单地认为］（《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9章注449，1024b32以下），“因此安提司特涅斯对λόγος［逻各斯］持一种非常头脑简单的看法”，当他认为：μηϑὲν λέγεσϑαι πλὴν τῷ οἰκείῳ λόγῳ［除了被自己的逻各斯所说之外，不能被任何东西所说］，“除了在自己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之外”、即除了在被展露为ὁρισμός［定义］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外，“不能被任何东西谈及”，ἓν ἐφ' ἑνός［一对一］（1024b33），同一个东西与其自身相关：ἄνϑρωπος［人］ — ἄνϑρωπος［人］。安提司特涅斯及其学派教导说，我们根本不能说某种别的东西。由此他得出：μὴ εἶναι 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1024b34）、“矛盾地说是不可能的”，当然也：μηδὲ ψεύδεσϑαι［不会出错］（1024b34）、“根本没有任何的欺骗”；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是真的。这一立场是前后一致的。也即是说，如果我们说λόγος［逻各斯］是ἓν ἐφ' ἑνός［一对一］的纯粹φάσις［断定］，因而如果任何λέγειν τι κατά τινος［根据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之可能性、任何“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都加以排除，那么，也就抽掉了欺骗之可能性的基础。


  因此诸位看到：现在于柏拉图《智者》中成为主题的λόγος［逻各斯］，同时包含着μὴ ὄν［不是者］现象、ψευδή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现象，从而也包含着下面这一问题：在λέγειν［说］本身中ὄν［是者］和μὴ ὄν［不是者］的这样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是如何可能的。在背景中同时还有着进一步的问题：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如何同它要加以指出的ὄν［是者］处在一种可能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


  c） 展望：在柏拉图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之综合结构。双重συμπλοκή［联结］


  因此，在柏拉图《智者》中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阐释那儿涉及两个问题：


  1.在λόγος［逻各斯］—结构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结构中，ὄν［是者］和μὴ ὄν［不是者］的这样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2.λόγος［逻各斯］同它加以谈及的ὄν［是者］的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或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这两个问题后来才被亚里士多德所分开，对于柏拉图来说它们还是紧密地搅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并且还要进一步加以说明，λόγος［逻各斯］在柏拉图那儿于两个方面得到考察：


  1.只要在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中有着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在对某种东西的谈及中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被加以谈及。尽管柏拉图本人尚未具有关于这种谈及之结构的一种明确意识，但他还是知道由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而来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组合、συμπλοκή［联结］。这一区分在后来的逻辑学，尤其是语法学中逐渐转变为一种划分：名词和动词。


  2.要在下面这点上考察λόγος［逻各斯］：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凭借位于它身上的这种结构，还具有同ὄν［是者］、同它所谈论的是者的一种联系。这是第二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此要注意：柏拉图尚未在一种现象学的意义上——就把握、揭开之要素——，而是纯粹在是态上把握说同被说者的联系。他说，在对某种东西的言说中显现出：任何言说在其是上总具有同ὄν［是者］的某一κοινωνία［结合］，总同别的东西相关。并且在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范围内，他没有把λόγος［逻各斯］同ὄν［是者］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和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如κίνησις［运动］同ἕν［一］或ὄν［是者］之规定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区分开来。由此显明：在那毕竟存在着的东西（das, was es überhaupt gibt）之普泛的领域内，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一种ὄν［是者］被编排入许多其他的是者之中；并且谈论某种东西之联系丝毫不是一种优先的联系，而是和位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中的那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以及一个东西同另一个东西的那种一般的联系处在相同的等级上。如果我们不清楚这点，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整个后面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阐明。


  只要安提司特涅斯以及麦加拉学派的人在其λόγος［逻各斯］学说中，对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之结构还没有明确的意识，而是在ὀνομάζειν［说出名字］、说出名字（das Nennen）注450的意义上把握λέγειν［说］，那么，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考察，同传统考察相比——对于柏拉图来说的那种传统考察，就是一种本质性的进步。在具有“单束意指（das einstrahlige Meinen）”之性质的这种说出名字中——正如我们在现象学中所说的——，总是仅仅那被说出名字的东西作为被说出名字的东西能够是，并且仅仅它能够被意指。因此，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关乎某种ἕν［一］，从而该ἕν［一］自身只能被它自身说。由于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没有看到在καταλέγειν［肯定］和ἀπολέγειν［否定］之意义上的一种更加丰富的结构，于是就认为在结构上不存在某种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矛盾地说”之可能性。这恰恰抵达了在安提司特涅斯所流传下来的那个命题中的表达：οὐκ ἔστιν 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论题篇》第一卷第11章，104b20以下），“没有自相矛盾”、没有矛盾、没有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没有欺骗。——《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9章，1024b26-34。


  d）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安提司特涅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学说的积极含义。亚里士多德对λόγος κ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的逻各斯］的揭示。对作为其前提的γένος［属］的揭示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八卷第3章（1043b24-28）中的后面一段话，涉及了安提司特涅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学说的困难。在那儿亚里士多德指出：麦加拉学派的人，或安提司特涅斯及其门徒在λόγος［逻各斯］之范围内——似乎没有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而是只有一种单纯的说出名字——所碰到的困难，的确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东西。ὥστε ἡ ἀπορία ἥν οἱ Ἀντισϑένειοι καὶ οἱ οὕτως ἀπαίδευτοι ἠπόρουν, ἔχει τινὰ καιρόν［安提司特涅斯的门徒以及其他那些同样没受过教育的人所碰到的困惑，具有某种要紧性］（1043b24以下），安提司特涅斯的门徒以及那些在科学上不明就里的人，他们所处理的东西，ἔχει τινὰ καιρόν［具有某种要紧性］。一眼就看到了对καιρός［要紧的］的一种值得注意的使用！这一表达无非意味着我们今天称作“决定性的”那种东西、“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某种重要的东西。即：ὅτι οὐκ ἔστι τὸ τί ἔστιν ὁρίσασϑαι （τὸν γὰρ ὅρον λόγον εἶναι μακρόν）, ἀλλὰ ποῖον μέν τί ἐστιν ἐνδέχεται διδάξαι, ὥσπερ ἄργυρον, τί μέν ἐστιν, οὔ, ὅτι δ' οἷον καττίτερος.［不能规定是什么（因为定义是长的逻各斯），相反，某种东西是怎样倒容许教授；就像银，它是什么，不可说，只能说它像锡。］（参见1043b25以下）“ὁρίσασϑαι［界定］、界定某个东西是什么、某一事情的本质”，在λέγειν［说］中对之进行规定，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乃是因为ὅρος［定义］是λόγος μακρός［长的逻各斯］、一种“长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由多个语词组合而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东西需要说出多个东西的那样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但根据安提司特涅斯的论题，这是不行的。他们说：我们不能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规定τί ἐστιν［是什么］，相反，只能规定ποῖον［怎样］；我们不能依照-λόγος［逻各斯］（λόγος-mäßig）在其本质上、在其是什么上规定银，相反，我们只能说：它看起来像锡。下面这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这儿强调：在安提司特涅斯的οὐκ ἔστιν 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一论题中，尽管他仅仅将λόγος［逻各斯］阐释为说出名字，但还是有着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他由此认为，当安提司特涅斯否认有着某种定义时，他是一以贯之的。一个ὅρος［定义］应恰恰在其实事内容上澄清某种东西，从而在这件事上就那被澄清的东西而言说出了某种在实事上重要的东西、新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ὅρος［定义］、定义的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它应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会就其同他物的联系而说出是者身上的某种随随便便的东西，而是说出位于其自身中的诸规定。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看到并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4章中展露了把某种东西作为其自身加以谈及的这种困难——这多于一种单纯的同一性之设定。在那儿他根本性地揭示出：有着一种作为λέγειν τι καϑ' αὑτό［根据其自身说某种东西］的λέγειν［说］、“在其自身对某种的东西的一种谈及”，尤其这种谈及不单单是一种空洞的同语反复——如安提司特涅斯的说出名字那样，相反，在这种λέγειν τι καϑ' αὑτό［根据其自身说某种东西］中，同时那被谈及的东西在其所是上得到了揭示。对真正的λόγος［逻各斯］、源始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揭示，仅仅因为下面这点才是可能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通过相应的关于是者及其可能的可规定性的学说为其λόγος［逻各斯］学说做好了准备。因为于把某种东西作为它所是的东西加以谈及的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中，在是者身上所展露的东西，是其在是上的来源，即已经位于它身上的那种东西，它本身在某种方式上所是的那种东西，以及的确早于它本身的那种东西。因此，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理论——它恰恰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使得安提司特涅斯仅仅粗略地进行断定的东西成为了现实，以对γένος［属］的揭示为前提条件。而该揭示自身复又因下面这点才是可能的，那就是一位柏拉图走在亚里士多德的前面。我们在接下来的课时中恰恰就要把握这种联系。重要的是——这就是为何我在这儿要举出关于安提司特涅斯的这段话——显示出λόγος［逻各斯］学说同是之问题提法是何等不可分开。


  在柏拉图本人那儿安提司特涅斯也经常被提及——我现在不会探讨那些段落，因为它们在实事上并未带出什么独特的东西——：《克拉底律》429a以下、《欧叙德谟》283e、285e、《泰阿泰德》201d，以及我们在这儿已经讨论过的《智者》251b6以下的那段话。关于安提司特涅斯本人——没有东西直接从他那儿流传下来，纳托尔普在其刊于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实用百科全书》（Realenzyklopädie）中的很有价值的一篇论文那儿也明确加以了探讨注451，在那儿隐藏着他早期许多很有价值的工作。此外，在同时或者更早，迪姆勒（Dümmler）在其《安提司特尼卡》（Antisthenica）中也探讨了安提司特涅斯的问题；他是80年代那些最有天赋的年轻古典语文学家中的一位，他曾被视为乌泽纳（Usener）学派的希望，但过早死于巴塞尔注452。事实上，这些很早期的工作显示出一种非凡的眼光，它超出对各种引文的单纯观点编集上的整理而看到实事内容。


  一场新的讨论从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一问题开始，但该讨论仍然停留在一般的问题提法之范围内，即停留在是者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一问题之范围内：是否并且如何有着是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共同一起是。


  §74. 对在是者之范围内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各种基本可能性的讨论（251d-252e）


  a） 引导性说明。对《智者》的进一步划分。“前有”之规定：在是者之范围内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作为辩证法的基础。对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各种基本可能性的阐述


  是者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问题在251d中被清楚表达为：πῶς τὰ ὄντα ἐν τοῖς παρ' ἡμῖν λόγοις τιϑῶμεν［在我们的各种逻各斯中我们应如何摆置诸是者］（参见251d6以下）、“我们应如何在我们的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中摆置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Seienden）？”这一问题提法显然向着下面这点定位，那就是：ὄν［是］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作为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照面的东西被专题性地加以询问。但我们必须提防下面这点，那就是基于这种联系而说在希腊人那儿是之学说依循逻辑学来定位。在这种意义上的λόγος［逻各斯］还远不是我们后来称作逻辑的那种东西。加以追问的是：ὄν［是］如何于λόγος［逻各斯］那儿是在此的，更加准确的是：在ὄντα［诸是者］中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是如何可能的。


  κοινωνία［结合］问题在三个方面被展开讨论。有着三种可能性，柏拉图首先在251d-253a中对之进行了详细讨论。在253a-254b中指出一门特定的τέχνη［技艺］如何同一种可能的是态学上的探究的这种领域相应，并且指出该τέχνη［技艺］无非就是辩证法。在254b以下，进行了一种辩证法的探究，尤其是着眼于是（das Sein）和λέγειν［说］这两个基本概念。为何恰恰选择了这两者，会基于前面进行过的对我们即将了解的辩证法的刻画而变得可理解。


  如果柏拉图接下来就其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详细讨论了κοινωνία［结合］，那么，这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对于他来说，对在是者之范围内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拟定是他于其上构建其辩证法之理念的基础。我们能够将这称作引导着后面那些探讨的“前有（Vorhabe）”注453。为了理解辩证法，应注意：κοινωνία［结合］是辩证法得以可能的前提，因此，并非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在辩证法中才得到证明。只有当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之可能性是合理的，方才有辩证法。因此，正如将显现出来的，δύναμις ἐπικοινωνίας［交往之可能性］注454（参见252d2以下）这一概念成为了基础性的。在进行一种特定的辩证法的考察之前，柏拉图尝试基于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在各种新的起点上澄清辩证法之理念。因为κοινωνία［结合］支撑着辩证法本身，所以他必须相继地讨论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理念所给出的各种可能性。


  于是有追问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三种可能性：


  1.我们能够假设：μηδενὶ μηδὲν μηδεμίαν δύναμιν ἔχειν κοινωνίας εἰς μηδέν［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可能性同任何其他东西结合］（251e8），“没有是者具有同某一其他是者共同是之可能性”。在该措辞中要注意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一表达。


  2.πάντα εἰς ταὐτὸν συνάγειν［一切都归结到同一个东西身上］（参见251d8），能够“把一切都引回到同一个东西身上”，以至于所有毕竟是的东西，δυνατὰ ἐπικοινωνεῖν ἀλλήλοις［能够彼此结合］、“处在共同一起是的可能性中”。——因此：要么根本没有任何是者同某一其他是者相结合，即第1种可能性；要么“一切都互相”、πάντα ἀλλήλοις［一切都互相］（252d2）结合，即第2种可能性。


  3.τὰ μέν, τὰ δὲ μή［有些可以结合，而有些不可以结合］（251d9），部分有某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部分没有。


  这些就是现在要加以详细讨论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三种可能性。


  b） 讨论的进行


  α） 论题1：完全排除任何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它的站不住脚。安提司特涅斯学派的人的自我反驳


  第一个论题是：μηδενὶ μηδὲν μηδεμίαν δύναμιν ἔχειν κοινωνίας εἰς μηδέν［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可能性同任何其他东西结合］（251e8）。要注意柏拉图将之赋予给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诸表达的那种独特的强化：προσκοινωνεῖν［分享］（参见252a2以下）、ἐπικοινωνεῖν［交往］（251d9）。如果我们打算接受这一论题，那么，没有任何是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任何时候同另外的东西一起是注455；一旦完全排除了每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那就会：πάντα ἀνάστατα γέγονεν［一切都会变得混乱不堪］（252a5以下）、一切都将完全陷入动荡中。每一种是态-逻各斯（Onto-logie）都将倒塌。因为，甚至那些说πάντα κινούμενα［一切都是运动的］或ἓν τὸ ὄν［是者是一］的人，所有这些人在其λέγειν［说］中都带有是（das Sein），πάντες οὗτοι τό γε εἶναι προσάπτουσιν［所有这些人全都加上了是］、他们在他们所谈论的所有东西身上都加上了ὄν［是］。甚至诉诸στοιχεῖα［元素］、元素的那种是之学说——无论它们被把握为无限的、ἄπειρα［无限的］（252b2），还是被把握为有限的、πέρας ἔχοντα［有限］（252b3）——，甚至这种是之学说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它设定了σύμμειξις［连接］（252b3）之可能性。最后，正是如安提司特涅斯那样一些说任何东西都只能作为它自身加以谈及、都孑然立于任何其他东西之外的人，——恰恰他们变得καταγελαστότατα［最为可笑］（252b8）、“最为可笑”。他们不允许：“某种东西超出其自身被把握为某一其他东西”，μηδὲν ἐῶντες ［…］ ϑάτερον 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不允许……说别的东西］（252b9以下）——这仅仅基于κοινωνία παϑήματος ἑτέρου［通过同别的东西之情状相结合］（参见252b9以下）、“通过同被某一其他东西所影响（Angegangenwerden）之共同是”、通过与其他东西的一种相关之可能性才是可能的。为何这些不允许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人恰恰使得他们自己是最为可笑的？因为他们在其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中已经总是在说“εἶναι［是］”、“是（sein）”，χωρίς［分离］注456、“分离”,“τῶν ἄλλων［其他］”、“其他”，“κ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在其自身”（252c2以下）。在其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论题中他们已经说出了一整个系列确定的是之结构；在其论题中已经连带包含着某一整个的是之理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ἀκρατεῖς［无力量的人］（252c4），他们不能摆脱对是者的整个基本的是之规定的使用。这些人根本无需某个从外面去反驳他们的对手，相反，ἔχοντες οἴκοϑεν τὸν πολέμιον［他们在自己家里就有着敌人］（参见252c6以下）、“他们在自己家里就有着敌人”，即ἐξελέγξων［进行反驳的人］（参见252c6）、“将之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也即是说，他们只需说，那么就会显现出：在每一言说中、在对某种东西的每一谈及中，已经连带意指了被说地是（das Geagtsein）之某些特定的结构。结果就是：在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结构的λόγος［逻各斯］-结构中，已经连带说了是者的某些特定要素、某些特定的形式—是态学上的结构。作为被说性的被说性之构造，已经是一种多层次的构造。只要毕竟有着一种言谈，那么该论题就是站不住脚的。


  β） 论题2：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不受限制。它的站不住脚。作为ἐναντιώτατα［最为对立的东西］的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


  第二个论题的情况是：πάντα ἀλλήλοις δύναμιν ἔχειν ἐπικοινωνίας［一切都具有彼此结合之可能性］（参见252d2以下）、“任何东西都能够与别的任何东西一起是”，存在着下面这一可能性吗：是者之间的一种普遍的、无条件和无限制的可结合性？泰阿泰德——即使他在整个对话并未特别地作出多少贡献——自信甚至他本人就可以证明该论题的不可能。他说：基于该论题就会得出，我们甚至能够把运动同静止、静止同运动结合在一起；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运动的确是同静止ἐναντιώτατον［最为对立的东西］、最为对立的东西。在这儿下面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那就是：同亚里士多德对运动和静止的是态学上的讨论相比，柏拉图对运动和静止的讨论本质上还是是态上的讨论。尽管柏拉图后来说（256b6以下）：在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间有着一定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即只要它们是不同的，那它们就被ἕτερον［异］所规定——，但他还是没有看到运动和静止之间的真正联系、独特的实事上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为了理解它，我们的确可以不像柏拉图那样纯粹在是态上看待运动；相反，只要我们追问运动地是之是（das Sein des Bewegtseins），以及追问在-静止中-是之是（das Sein des In-Ruhe-Seins），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它。如果我们说：静止的东西不是运动的东西，那么，我们事实上就能够说：运动的东西从静止的东西那儿给排除出去了，它（= 静止的东西）在一种纯粹的意义上不是它（= 运动的东西）。反之，在静止之是中，即在静止之是态学上的意义中，恰恰连带设定了运动地是——只要仅仅那具有运动之可能性的东西方才能够静止。也即是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静止不是运动的一种ἐναντίον［对立物］，它不与运动相对立，相反，静止恰恰要求运动。静止无非就是运动的一种特定的极限情形（Grenzfall）、是运动的东西就其可能的是（hinsichtlich seines möglichen Seins）来说的一种独特的可能性。这种运动分析仅仅通过下面这点才是可能的，那就是：运动之是被真正看到和阐述了——对此而言柏拉图既无手段也无可能性。


  γ） 论题3：“有-条件的（be-dingte）”κοινωνία［结合］。将之肯定为唯一站得住脚的。对认识的捍卫


  因此，既然论题一和论题二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论题三：τὰ μὲν ἔχειν δύναμιν κοινωνίας, τὰ δὲ μή［有些具有结合之可能性，而有些不具有］（参见251d9），或者如后面所说的：τὰ μὲν ἐϑέλειν, τὰ δὲ μὴ 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一些情愿连接，一些不情愿连接］（252e2），“一些ἐϑέλει［情愿］、情愿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一些则不”，因而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是者之范围内毕竟是一种有条件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它受到可能的、能够结合的是者之各个当下的含有是性和含有实事性（Seins-und Sachhaltigkeit）的制约。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意义上是“有条件的（bedingt）”：它奠基在事物（die Dinge）注457上、奠基在事情本身（die Sachen Selbst）上，并被它们所先行规定。仅仅这最后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可能性能够站得住脚，而其他两种则完全被认识活动之可能性所推翻。


  §75. 对是者之有条件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进一步澄清（253a-253b）


  a） 通过字母对有条件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说明。元音的特殊地位作为对是者之诸基本规定的特殊地位的说明：δεσμὸς διὰ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纽带］


  一种有条件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一独特的实情现在首先于γράμματα［字母］（253a1）、字母和φϑόγγοι［声音］（参见253b1）、“声音”那儿得到说明。σχεδὸν οἷον τὰ γράμματα πεπονϑότ' ἂν εἴη［几乎同字母一样的情形］（252e9以下），在ὄντα［是者］之范围内一种有条件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种情况，差不多同在γράμματα［字母］那儿的情况完全一样。字母和声音经常被柏拉图用来说明是态-是态学上的（ontisch-ontologisch）情况：《泰阿泰德》202e以下，《政治家》277e以下，《国家篇》第三卷402b，《斐勒柏》18b以下。在这些具有真正科学水准的晚期对话中，字母被用来进行说明，这是独特的。求助于字母，这自然不是偶然，也不是柏拉图的单纯怪癖，相反，它奠基着下面这点：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任何λέγειν［说］，都是一种特定的多种多样的声音形态。但在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在每一λέγειν［说］中，都有着某一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某种被说的东西。在λόγος ［逻各斯］中保存着那被谈及的东西，被它所揭开的是者仿佛走马上任了。因此，被说的东西以及在更为宽泛意义上有声表达仿佛就是是者本身的代表。


  在语言的有声表达中的声音的这种多样性，通过下面这点而与众不同，那就是在它们中有着一种特殊的种类：各种元音（253a4）。关于它们，柏拉图说它们διαφερόντως τῶν ἄλλων［不同于其他字母］（253a4），它们在摆出-自己（das Sich-Ausnehmen）注458之意义上不同于其他字母，οἷον δεσμὸς διὰ πάντων κεχώρηκεν［它们就像纽带似的贯穿了一切］（253a4以下），“它们如纽带一样贯穿一切”；它们无处不在，在每一具体的声音形态中、在每一语词中，它们总是已经在此。κεχώρηκεν［它们贯穿了］注459，完成时！ἄνευ τινὸς αὐτῶν ἀδύνατον ἁρμόττειν κ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ἕτερον ἑτέρῳ.［没有它们，其他字母不可能一个同另一个结合在一起。］（253a5以下）“没有它们，下面这点完全是不可能的：在其他的音素、各种辅音中，一个能够同另一个在一起是。”它们是“纽带”、δεσμός［纽带］，贯穿所有其他的。在自然科学的情景那儿，它们仿佛是结晶-核，于它们那儿一个语词得以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声音形态。这些φωνήεντα［元音］、元音——它们是位于一切中的纽带——应暗示着下面这点：在ὄντα［诸是者］那儿也可能有着这种东西，它διὰ πάντων κεχώρηκεν［贯穿了一切］，在所有是者那儿已经在此是。它们无非就是是之各种源始的规定：ὄν［是］、ἕν［一］、ταὐτόν［同］、ἕτερον［异］。在这种对照中已经涉及到它们。由此等于说：在ὄντα［诸是者］中、在处于一种可能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的所有东西中，有着一些无处不会碰到的优先的东西。


  b） 附记：进一步澄清是者之诸基本规定的普遍在场。柏拉图《泰阿泰德》中的鸽舍比喻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197b以下一个类似的关联中，探讨了是者之多样性与它们中与众不同的是者之间的那种独特关系，在那儿他试图澄清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和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的意见］，并使用了两个比喻：灵魂首先作为ἐκμαγεῖον［蜡块］（191c9）、作为“蜡块”，第二作为鸽舍（197d6）。这后一个比喻通向我们在这儿所具有的那种相同的关联：通向声音。考察以在κεκτῆσϑαι［占有了］和ἔχειν［拥有］之间的一种区别开始，即以尝试展露“占有（Besitzen）”和“拥有（Haben）”之间的区别开始。对于希腊人来说，ἔχειν［拥有］这一表达具有一种特殊的、强调的含义，它意味着与κεκτῆσϑαι［占有了］、单纯的占有（das bloße Besitzen）不同的某种独特的东西。Οὐ τοίνυν μοι ταὐτὸν φαίνεται τῷ κεκτῆσϑαι τὸ ἔχειν. οἷον ἱμάτιον πριάμενός τις καὶ ἐγκρατὴς ὢν μὴ φορῶν, ἔχειν μὲν οὐκ ἂν αὐτὸν αὐτό, κεκτῆσϑαί γε μὴν φαῖμεν.［因此，对我来说拥有显得和占有了不是一回事。例如，如果某人买了一件衣服并支配了它，但却不穿它，那么，我们就会说他不拥有它，但占有了它。］（197b8以下）“如果一个人买了一件衣服并支配着它，但却不穿它，那我们不会说他拥有它，相反，我们说：他仅仅占有它。”因此，ἔχειν［拥有］意味着：穿上、戴上、穿戴；由此暗含着：ἔχειν［拥有］具有下面这种意义，那就是ἐχόμενον［被拥有的东西］当下是在此的、被穿戴着、是可见的注460，它并非在家挂在柜子里。ἔχειν［拥有］的这种意义，即明确的当下-在此-是（das ausdrückliche Gegenwärtig-da-Sein）的这种意义，也位于亚里士多德的ἐντελέχεια［实现］概念那儿，它具有当下-显示-自己（Gegenwärtig-sich-Zeigen）这一突显的意义。


  就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来说也存在着κεκτῆσϑαι［占有了］和ἔχειν［拥有］之间的这种区别。为了显示这点，柏拉图以鸽子为比喻。一个人能够捉住鸽子并将之关在一个笼子里。τρόπον μὲν ［γὰρ］ ἄν πού τινα φαῖμεν αὐτὸν αὐτὰς ἀεὶ ἔχειν, ὅτι δὴ κέκτηται［于是在某种方式上我们说他总是拥有它们，因为他已经占有了它们。］（197c4以下）“于是我们说，他在某种方式上拥有它们，因为他显然占有它们。”因此，我们说他占有它们，但我们也使用下面这一表达：他拥有它们。Τρόπον δέ γ' ἄλλον οὐδεμίαν ἔχειν［但在另一种方式上他不拥有它们］（197c7）、“但在另一方面他不拥有它们”，相反，他仅仅有某种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参见197c7），即λαβεῖν καὶ σχεῖν ἐπειδὰν βούληται ［…］ καὶ πάλιν ἀφιέναι, καὶ τοῦτο ἐξεῖναι ποιεῖν ὁποσάκις ἂν δοκῇ αὐτῷ.［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捕捉和拥有它们……并再次释放它们；并且他看来能够经常那样做。］（197c9以下）因此，他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形下方才真正拥有它们，那就是：他利用着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即：“捕捉它们或能够再次让它们飞走；并且对他来说，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这样做。”同样，灵魂——就位于其中的各种认识来说、就它所支配的那被认识的东西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被视作一个鸽舍，以至于各种各样的鸟儿于其中是在此的（197d6）。这种多样性如下面这样被加以刻画。这许多的鸟儿中，一些是κατ' ἀγέλας χωρὶς τῶν ἄλλων［离开其他鸟儿成群聚在一起］（参见197d7）、“远离其他鸟儿、分离地成群在一起”；另一些复又仅仅κατ' ὀλίγας［少数聚在一起］（197d7）、“少量地”聚成一小群；ἐνίας δὲ μόνας［但还有些则是独自栖居的］（197d8）、“但还有些则是独自栖居的”，διὰ πασῶν ὅπῃ ἂν τύχωσι πετομένας［随意在所有其他鸟儿中间随处飞翔］（同上）、“它们向来独自在它们恰好碰见的所有鸟儿中间飞翔”。因此，我们能到处碰见一些鸟儿，它们没有任何明确的栖身之所，而是διὰ πασῶν［遍及一切］、“到处在此”。这儿就ἐπιστήμη［知识］、被认识的东西、被占有的东西所意指的——与《智者》中的διὰ πάντων［遍及一切］相应，在此复又突显出διὰ πασῶν［遍及一切］——是同一种联系：在可认识的东西或是者中间，有着具有普遍的在场（die universale Gegenwart）这种根本优先性的那种东西。在《智者》中恰恰用γράμματα［字母］来说明这种情况。在《智者》那儿，这种比喻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是：如在γράμματα［字母］之多样性中一样，在是者中间也有着一些特定的ὄντα［是者］，它们作为ὄντα［是者］在其是上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是（Sein）被阐释为在场地-是（Gegenwärtig-sein），那么，这意味着有下面这样一些规定：它们在每一是者那儿始终已经、事先是在此的，因而它们呈献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在场。在《泰阿泰德》那儿，一些特定是者、一些特定的是之结构具有某种优先地位这种值得注意的实情，被从另外的方面加以说明：涉及的不是ὄντα［诸是者］作为ὄντα［诸是者］，而是ὄντα［诸是者］——只要它们是被认识者。因为对于那揭开是者的认识活动来说，一些特定是者具有某种优先地位这一实情或许也的确是重要的。这于比喻中显现在下面这点上：在那些栖止于灵魂之鸽舍中的鸟儿之多样性中间，有着某些会到处遇见的鸟儿。——我在这儿不可能详细阐明与这种比喻相联系的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的意见］。这之所以不必要，是因为柏拉图在《智者》中所给出的对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的阐释，同他在《泰阿泰德》中所给出的相比，要进步得多，以至于随着《智者》中对μὴ ὄν［不是者］和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的澄清，在《泰阿泰德》中的尝试从自身那儿就得到了解决。


  c） 字母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和声音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作为一门τέχνη［技艺］的“对象”。就是者之间的有条件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指点出一种相应的τέχνη［技艺］


  正如就γράμματα［字母］来说有着一种τέχνη［技艺］（《智者》253a8以下）、有着在字母之可能的可结合性之范围内的一种精通，同样，也有着一门τέχνη［技艺］关乎φϑόγγοι［声音］之可结合性、音调在其高和低方面的可结合性。声音之多样性的情况和整体结构也不是随意的。那精通它们、精通其各种结合之可能性的人是μουσικός［音乐家］（253b3），而其他μὴ συνιείς［不懂的人］则是ἄμουσος［无音乐修养的］（同上）。因此，就是者之多样性来说——关于是者ὡμολογήκαμεν［我们已经同意］、“已经同意”部分具有κοινωνία［结合］部分不具有κοινωνία［结合］——或许也的确存在着一门τέχνη［技艺］，它具有下面这一任务和担保着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在各个是之联系的范围内把κοινωνία［结合］加以揭开。


  
§76. 辩证法之理念（253b-254b）


  a） 对辩证法的首次刻画。辩证法作为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通过逻各斯往前走］。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对“具体的”是者之起源史的揭开作为辩证法的任务。辩证法的五个主要因素。συναγωγή［连结］和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辩证法作为唯一自由的科学，即作为哲学


  澄清ὄντα［诸是者］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这种τέχνη［技艺］之理念，现在首次在253b8-253c3中得到规定。该刻画从我们早前在对话的开头就已经了解的、我们当时暗示过的那个表达开始注461：τὰ γένη［诸属］，是者在其是上由之源出的东西。要注意，对关乎ὄντα［诸是者］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τέχνη［技艺］的这种阐明，以τὰ γένη［诸属］这一术语开始，这是重要的。


  我们在柏拉图那儿，尤其在那些早期对话中都大多仅仅了解到εἴδη［诸种］这种表达。但现在γένη［诸属］这一表达浮现了出来，它在柏拉图那儿仅仅位于那些晚期对话中；除了位于前面所阐述的那段话那儿之外注462，也位于：《巴门尼德》135b，《斐勒柏》12e，此外也出现在《法律》和《蒂迈欧》中。对γένος［属］的使用再次引起了下面这一猜测：亚里士多德在这儿参与到了工作中——正如坎贝尔（Campbell）注463也猜测的那样——，否则在柏拉图的术语之范围内这一表达就不会具有任何强调的作用。——“那致力于下面这一工作的人”，即τὸν μέλλοντα ὀρϑῶς δείξειν［想正确地显示］（参见253b10以下）、“以合乎实事的方式显示”，ποῖα τῶν γενῶν ποίοις συμφωνεῖ［何样的属同何样的属相和谐］（参见253b11）、“何样的族类同何样族类相和谐”，καὶ ποῖα ἄλληλα οὐ δέχεται［以及何样的不接受彼此和谐］（253b11以下）、“以及何样的不能够同其他的相和谐”——诸位在这种δέχεσϑαι［接受］中要再次注意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这一理念！——，此外，那想显示下面这点人，即εἰ συνέχοντ' ἄττα διὰ πάντων［是否有某些贯穿一切并将之加以聚合的东西］（参见253c1）、“是否有进行聚合并在此贯穿一切的那样一些族类”，ὥστε 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 δυνατὰ εἶναι［以至于它们能够混合在一起］（253c2），以至于它们δυνατά［能够］——再次出现δύναμις［可能性］！——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混合在一起］、“处在一种普遍的、不受限制的可结合之可能性中”，因此，是否有这样一种东西，它作为普遍的ὄν［是者］而必然在每一可能的东西那儿是共同在此的；καὶ πάλιν ἐν ταῖς διαιρέσεσιν［此外，在各种分开中］（253c2以下），“反过来，还有想就一种东西同另一种东西相分开来显示下面这点人”，即εἰ δι' ὅλων ἕτερα τῆς διαιρέσεως αἴτια［是否有某些另外的东西作为分开的原因而贯穿一切］（253c3），是否有某些确定的分开延展自己而δι' ὅλων［贯穿一切］、“贯穿一切”，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是在此的，所有其他的区别都奠基在它们之上；——那想显示这三者的人，ἀναγκαῖον［必然］、对于他来说下面这点是“必然的”，即μετ' ἐπιστήμης τινὸς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 πορεύεσϑαι［依照某种知识通过逻各斯来往前走］（参见253b9以下）、“凭借某种精通来穿过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也即是说，以便基于这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在对是者的谈及中取得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即取得被谈及的东西之各种被谈及性。因此，在这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中λόγος［逻各斯］成为了主题；各种λόγοι［逻各斯］要在下面这一方面被穿过：那被谈及的东西作为被谈及的东西如何在它们身上是在此的。因此，不单单涉及在自然的、最切近的对事物的谈论方法中对是者的一种谈及，而且λόγοι［诸逻各斯］本身要成为专题，并且尤其是在δείξειν［显示］、显示于其中来照面的东西之情状这一意图中成为专题。换句话说：辩证法具有让是者之是变得可见这一任务。对于这样一种任务，泰阿泰德于是说它显然需要一种τέχνη［技艺］，或者需要一种ἐπιστήμη μεγίστη［最大的知识］（参见253c4以下）、“最高的科学”。


  在对辩证法或对它所处理的东西的这种澄清中，必须注意下面这点：在这儿使用了γένος［属］这一表达，并且还没有明确地同εἶδος［种］区分开来；更确切地说，柏拉图更多地混用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即他还不具有对γένος［属］之结构的真实理解——只有基于对是之意义的一种更加源始的洞察方才能澄清该结构。γένος［属］意味着家系（Stamm）、某种东西由之源出的那种东西，即一种在其是中的是者，因而就是某一是者作为该是者总已经是的那种东西。这种阐释自然已经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视域而给出的，而柏拉图对在其是中的是者的专用术语是εἶδος［种］。εἶδος［种］根据其结构意义，并不向着是者之起源进行定位、向着位于是者自身中的是者的结构定位，而是向着是者之是的可把握性之方法定位：εἶδος［种］注464关乎纯粹的知觉、νοεῖν［看］；它是在纯粹的知觉中被视见到的东西。因此，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是两个在其概念性质上向着完全不同的联系进行定位的术语。γένος［属］是是本身（das Sein selbst）的一个结构概念（Strukturbegriff），而εἶδος［种］是是者之是（das Sein des Seienden）的一个被给予性概念（Gegebenheitsbegriff）注465。γένος［属］已经使得是态学的诸根基上的联系更清楚了：那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在前的东西、先天的东西；它已经先行设定了一种清楚的是态学上的洞察；而εἶδος［种］强调于是者身上知觉到的自主的含有实事性，因而对于澄清诸理念自身之是来说它恰恰不是充分的基础。除了下面这些之外，εἶδος［种］根本没有对是者之是说出任何东西，那就是：在这种被给予性概念中，εἶδος［种］得以表达；是者应原初在其外观，即在其到场尤其在一种对之进行单纯观望注466的到场中得到把握。恰恰由于εἶδος［种］这个概念在柏拉图那儿从一开始并且真正普遍地引导着是态学的问题提法，故他没能超越是态学研究中的种种困难。


  基于非常紧凑地复述出辩证法之任务的这一段落，我们现在能够抽取出辩证法的不同要素：


  1.根本性的东西：ὄντα［诸是者］-是者，被把握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来照面的注467；


  2.——如果我们把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一起看作在辩证法中成为专题的是者之〈两种〉规定，那么就会得出ὄντα［诸是者］—是者在下面这种东西中得到把握：该东西在它们中总是已经是在此的，并且它仅仅在纯粹的知觉中显现出来。它在某种方式上同第一种规定相联系，只要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εῖν［看］和λόγος［逻各斯］经常被加以等同；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儿也设定εἶδος［种］ = λόγος［逻各斯］。


  3.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来照面的并且在其γένος［属］中被加以把握的是者，在其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上、在δέχεσϑαι συμφωνεῖν［接受相和谐］上，或作为δυνατὰ 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能够混合在一起］被加以询问。


  4.在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范围内有着下面这样一些东西、ἄττα［某些东西］：它们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无处不在、“贯穿一切”而是在此的；它们通过一种普遍的在场而突显出来。


  5.下面这点属于把是者之间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加以揭开的这种揭开方式：是者之多样性被追溯到一、συνάγειν［连结在一起］，并且同时复又在反方向上被分开、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在某种程度上往前遍及一个是者之起源史，它从那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出发、从γένος［属］出发，直至抵达具体的东西之在场。甚至在某一是者的整个具体化之把握那儿——正如后来亚里士多德明确地使之成为专题的那样，涉及的也是相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照面方法。因此，恒常的问题是：某种东西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是如何在此的？只要总是、甚至在此时此地实际地在此是的东西之具体化中，涉及的是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照面，那么，具体的在场就总还是εἶδος［种］；恰恰是它，在其整个起源史上，使得在此的这个东西（das Diesda）之在场——它是单单所涉及的——变得可理解。然而，这已经是后来亚里士多德的明确的问题提法。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在这儿于列举辩证学家的不同任务时，在第三个位置被明确提及；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它奠基在συναγωγή［连结］之上。故它不是辩证法的首要东西。因此，斯腾策尔注468的探究之所以恰恰包含这一根本缺陷，就因为他认为根据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辩证法方才能变得可理解。但这是一种外在的门径，因为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奠基在位于συλλαβεῖν［集合在一起］和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中的συναγωγή［连结］之上。


  这就是辩证法之理念，诚然，无论是就对认识结构的一种真实澄清来说，还是就对要加以认识的东西之结构的一种真实澄清来说，它都还不尽如人意；而这恰恰因下面这点而暴露出来，那就是：柏拉图在后面总是一再试图更加清楚地把握辩证法。但我们将看到，无论如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恰恰后面的那些规定比这儿所给出的这种规定还要晦暗。


  πρὸς Διὸς ἐλάϑομεν εἰς τὴν τῶν ἐλευϑέρων ἐμπεσόντες ἐπιστήμην［以宙斯之名，我们居然没有意识到碰上了自由人的知识］（253c7以下），“以宙斯之名，我们最终不知不觉地碰到了自由人的科学”，并且我们ζητοῦντες τὸν σοφιστὴν πρότερον ἀνηυρηκέναι τὸν φιλόσοφον［在寻找智者时却先行发现了哲学家］（253c8以下）、“我们在寻找智者时却首先发现了哲学家”。因此，被刻画为辩证法的这种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在这儿被称作ἐπιστήμη τῶν ἐλευϑέρων［自由人的知识］、“自由人的科学”，即下面这种人的科学：他们在其所作和所致力于的东西中，无需大众为了他们所从事的所有事情所需要的那种东西，即无需一种切近的、可见的目的。普通和狭隘的人没有能力承受一项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向哪儿的工作。然而，这是那敢于从事这门科学的自由人之前提。这一独特的自由概念，正如它在这儿同最高的哲学科学相联系一样，被亚里士多德在我们作为准备而加以详细讨论过的那些章节中再次拾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在那儿亚里士多德刻画了σοφία［智慧］、即第一科学：δῆλον οὖν ὡς δι' οὐδεμίαν αὐτὴν ζητοῦμεν χρείαν ἑτέραν, ἀλλ' ὥσπερ ἄνϑρωπος, φαμέν, ἐλεύϑερος ὁ αὑτοῦ ἕνεκα καὶ μὴ ἄλλου ὥν, οὕτω καὶ αὐτὴν ὡς μόνην οὖσαν ἐλευϑέραν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μόνη γὰρ αὕτη αὑτῆς ἕνεκέν ἐστιν.［显然我们不是为了别的用处而寻求它；相反，正如我们称那为了自己而不为了他人的人是自由的一样，在诸知识中唯有这种知识是自由的，因为只有它是为了它自身。］（982b24以下）它在真正意义上自由的认识方法中，是唯一的，任何别的认识都向着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进行定位，而这种认识方法仅仅“为了它自身”而在此是，因此它把认识者纯粹立于他自身之上。


  b） 对辩证法的第二和第三个刻画。ἕτερον［异］和ταὐτόν［同］作为辩证法的引导概念。第三个刻画的晦暗


  于是接下来在253d1-3对辩证法进行了一次重新刻画。下面这点被加以了指出：重要的是κατὰ γένη διαιρεῖσϑαι［根据诸属进行分开］（253d1）、“根据各种家系进行分开”，并且在这件事上μήτε ταὐτὸν εἶδος ἕτερον ἡγήσασϑαι μήτε ἕτερον ὂν ταὐτὸν［既不要把相同的种当作不同的，也不要把不同的种当作是相同的］（253d1以下）、“既不要把相同的当作不同的，也不要把不同的当作相同的”，因此，根据家系把是者分开，并由此打量同一的东西（Selbiges）和不同的东西（Anderes），或者打量同一性（Selbigkeit）和差异性（Andersheit）。柏拉图恰恰在辩证学家之任务的范围内强调了这些要素，因为对于他本人来说，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这成为了毕竟使得他能够在辩证法之范围内走上几步的那种揭示：他实际上理解作为同一性的同一性和作为差异性的差异性；基于对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洞察，把握μὴ ὄν［不是者］这一概念对他成为了可能。因此才有了下面这一明确的强调：辩证学家必须注意某一被给出的是者之同一性和差异性。


  在253d5-253e2紧接着的、对辩证法的再次明确规定，包含四项任务。我承认，对于这段话我并无真正理解，即使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各个句子对我来说也丝毫没有变得清楚；我仅仅大致能够把翻译提供给诸位。诚然，其他一些人认为那应该是完全清楚的，但我无法确信这点，因此我不想在各种猜测上耽误时间。〈διαλεκτικός 〉 τοῦτο δυνατὸς δρᾶν［（辩证学家）能够做这些事］（253d5）：


  1.μίαν ἰδέαν διὰ πολλῶν ［…］ διαισϑάνεται［辨识出……遍及多中的单一理念］（253d5以下）、“他看到遍及多中的单一理念”，〈即看到〉在其于多——它们中的ἑνὸς ἑκάστου κειμένου χωρίς［每个都同另一个相分离地摆在那儿］（253d6）、“每个都同另一个相分离地摆在那儿”——中在场上的是者之单一规定性，从而看到的这个遍及一切的理念，πάντῃ διατεταμένην［伸展到各方面］（253d6）、从各个方面伸展开和安排了。


  2.第二个任务：καὶ πολλὰς ἑτέρας ἀλλήλων［多个彼此相异的理念］（253d7），辩证学家看到多个彼此在含有实事方面不同的理念——我们差不多能够理解这点——，但现在：ὑπὸ μιᾶς ἔξωϑεν περιεχομένας［它们被单一理念从外面包围］（253d7以下），“它们被单一理念从外面包围”。


  3.καὶ μίαν αὖ δι' ὅλων πολλῶν ἐν ἑνὶ συνημμένην［遍及多个整体的单一理念再度因一而被结合为一］（253d8以下）、“遍及多个整体的单一理念再度被结合为一”。


  4.καὶ πολλὰς χωρὶς πάντῃ διωρισμένας［多个理念完全彼此分离］（253d9）、“多个理念完全是彼此分离的”。


  我们自然大致能看到，这儿所涉及的是我们在前面关于辩证法之规定中已经有所了解的同一个问题。但各种表达彼此是如此相近，以至于难以拟定出真实的各种结构上的区别。在传统的解释那儿，人们通过引入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 ［种］、属（Gattung）和种（Art）之间的区别而让自己得到帮助；但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因为柏拉图恰恰不识得这种区别。因此，事实上下面这些始终还是完全晦暗的：μίαν δι' ὅλων πολλῶν ἐν ἑνὶ συνημμένην［遍及多个整体的单一理念因一而被结合为一］意指什么，此外ὑπὸ μιᾶς ἔξωϑεν περιεχομένας［它们被单一理念从外面包围］意指什么，尤其是在单一理念之统一性的范围内κειμένου χωρίς［分离地摆在那儿］意指什么。我在这儿完全忽略这段话。


  c） 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通达是者的门径。“λόγος［逻各斯］”的含义之区别。——对辩证法的第三个刻画（结束）


  从迄今关于辩证法所得出的东西那儿，下面这点是清楚的：λόγος［逻各斯］是通达是者的门径，并且λόγος［逻各斯］唯一地限定着于其中能够经验到是者及其是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实事上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地澄清λόγος［逻各斯］概念——在这种基本任务之范围内它当然被多义地加以使用，以便我们至少可以识得含义之诸区别，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些含义之区别总是还杂乱地贯穿于ὄν［是者］之概念中，相应地也位于该概念中注469。


  1.λόγος［逻各斯］所意味的，同λέγειν［说］、对某种东西的谈及所意味的一样多。


  2.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被谈及的东西，在此意指被说的东西、某一λέγειν［说］之内容（der Gehalt）。


  3.它同时意味着在被谈及的是者（das Seiende）之意义上的被谈及的东西，——即某一被谈及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就其自身所说的，仿佛面对我们对它的询问它在如何作答似的。


  4.λόγος［逻各斯］所意味的，同被说地是（das Gesagtsein）、命题、τὸ λέγεσϑαι［被说］所意味的一样多。


  5.被谈及性（die Angesprochenheit），即被谈及的东西之结构——只要它是被谈及的东西：τὸ ἐν λόγῳ λεγόμενον［在逻各斯中说的东西］。


  我们必须考虑到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这五种不同的含义，并且总是要基于上下关联把这一或那一含义交给理解。


  此外，在把λέγειν［说］规定为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那儿，要注意：某一是者作为什么（als was）被加以谈及的那种东西，能够意指：


  1.它作为是者（als Seiendes）被谈及，即着眼于某一种具体的是之规定（Seinsbestimmung）而被谈及，——谈及作为对某一是者的某一确定的实事内容的揭开。


  2.在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中的作为-什么（das Als-was），能够意指某一是之性质（Charakter des Seins），而非是者〈之性质〉。


  因此，λέγειν［说］这一表达既用于是态上的说之上，也用于是态学上的说之上。后者事实上被看到了，这显现在下面这一表达中：δια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穿过诸逻各斯］（参见253b10）、穿过λόγοι［诸逻各斯］——在此那被说的东西在其被说地是之如何中是专题性的。


  因此，根据上述刻画的结论（253e1以下），我们能够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把辩证法——正如它在柏拉图考察的这种更高阶段上所显露出来的那样——简略地规定为对在是者中共同一起-在场是（das Miteinander-Anwesendsein）之诸可能性的展示，只要是者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来照面。


  d） 辩证法作为哲学家的事情。哲学家和智者的居所：是之光亮和不是之晦暗。在专题上对智者的澄清之优先性


  只有当一个人有能力καϑαρῶς τε καὶ δικαίως［纯粹地和正确地］（253e5）、“纯粹和恰当地”从事哲学，因而仅仅对于那能够在νοεῖν［看］中活动的人，对于那看到了那些ἀόρατα［不可见的东西］的人、恰恰看到了人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的人，这种辩证法的科学才是可能的。仅仅那使用纯粹看的人才能够从事辩证法。ἐν τοιούτῳ τινὶ τόπῳ τὸν φιλόσοφον ἀνευρήσομεν［我们将在这种地方发现哲学家］（参见253e8以下），仅仅在这种地方，即在一个人于νοεῖν［看］中观看在其是中的是者的那个地方，“会发现哲学家”。但即使在那儿也：ἰδεῖν μὲν χαλεπόν［难以看到］（253e9）、“很难看到他”。然而，看到哲学家和看到智者的“困难”、χαλεπότης［困难］（254a2），这两者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智者逃入εἰς τὴν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 σκοτεινότητα［不是者之晦暗中］（254a4以下）、“不是者之晦暗中”，在其晦暗的事务上汲汲经营。διὰ τὸ σκοτεινὸν τοῦ τόπου κατανοῆσαι χαλεπός［由于该地方的晦暗而难以看到］（254a5以下）、“他由于其居所的晦暗而难以看到”。反之，哲学家τῇ τοῦ ὄντος ἀεὶ προσκείμενος διὰ λογισμῶν ἰδέᾳ［始终通过思考而献身于是者之理念］（参见254a8以下），完全献身于是者——只要它被纯粹地视见了。他之所以难以看见，是διὰ τὸ λαμπρὸν τῆς χώρας［由于所处地方的光亮］（参见254a9）、“由于”他所栖居的“居所的光亮”。因为这种光亮使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对于那未经练习的和不配的眼睛来说，在这种光亮本身那儿反而看不到任何区别。柏拉图说，大众的眼睛无力πρὸς τὸ ϑεῖον ἀφορῶντα καρτερεῖν［持续凝望神圣的东西］（参见254b1）、“长时间经受住对神圣东西的观望”注470。对于哲学家，τάχα ἐπισκεψόμεϑα σαφέστερον, ἂν ἔτι βουλομένοις ἡμῖν ᾖ［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或许还会加以更加仔细的考察］（254b3以下）、“只要我们接下来愿意，我们的确还能够更加仔细地进行讨论”；这意味着：对哲学家的进一步考察取决于我们的意愿，因而它不被实事性地要求。然而：περὶ τοῦ σοφιστοῦ δῆλον ὡς οὐκ ἀνετέον πρὶν ἂν ἱκανῶς αὐτὸν ϑεασώμεϑα［关于智者，在我们充分看清楚他之前，显然不可放过］（参见254b1以下）、“对于智者，我们不可以停下来，直至我们完全充分地看清他。”注471在这儿显明了：对智者的栖居之地以及对他本身是什么的探究，同对哲学家的探究相比，具有一种优先性。因为——此乃未明言的想法——哲学家从他自身那儿澄清自己，并且这唯有在哲学工作本身中实现。反之，智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成为课题，因为恰恰是他——只要他还没有被理解——把任何哲学研究贬损为不可能。他，作为不是（das Nichtsein）的化身，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首先加以清除，以便哲学家对是者之是及其多样性的打量能够变得自由。因此，我们不能从这段话那儿得出柏拉图在《智者》之外还计划写一篇关于哲学家的对话；这种猜想是如此的贫弱，以至于在这儿毋宁反过来恰恰显明：对哲学家的相应的明确阐明，在紧迫性上落到了对智者的阐明的后面。这完全源于柏拉图哲学的苏格拉底的态度，即仅仅在〈对积极东西的〉实施中而不是在真正专题性的反思中给出积极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在对辩证法的讨论中间——然后紧接对辩证法的一个重新刻画——复又指向智者以及对他的澄清，从而下面这点变得足够清楚，那就是：智者之诸定义不是一些游戏，相反，它具有这样一种积极意义，那就是：把μὴ ὄν［不是］之实际性展示为挡住所有哲学研究之去路的那种实际性。


  在我们前往真正的辩证法的探究之前，我们打算再次考察迄今为止对辩证法的刻画的成果。


  e） 前面对辩证法的刻画的成果。辩证法的诸本质要素和基本前提


  对于掌握辩证法这一任务，柏拉图要求：μετ' ἐπιστήμης τινὸς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 πορεύεσϑαι［依照某种知识通过诸逻各斯来往前走］（参见253b9以下）、“凭借某种精通来穿过λόγοι［诸逻各斯］——作为λόγοι［诸逻各斯］”。在一种παιδεία［教育］、即一种方法上的安排之意义上被设定的这种学问，首先关乎对下面这点的定位：在这种研究那儿，重要的是如其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是在此的那样，再现λεγόμενον ὄν［被说的是者］；其次关乎对下面这点的定位：在此涉及的是，在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上询问这种λεγόμενον ὄν［被说的是者］，并且尤其是这样，即诸是之结构之间的各种联系——正如它们在这种定位中所表现的那样——不是任意地并排在一起，相反，重要的是始终要把它们引回到一，εἰς ἓν συνάγειν［结合为一］，以便从这种一出发能够把某一是者的整个是之历史一直追踪到它的具体化。这些就是在柏拉图意义上的辩证法之方法上的基本结构中的各种本质要素。


  对于这种辩证法的任务以及对它的掌握来说，基本前提是柏拉图前面在从方法上对诸是态学的深入讨论中所分析过的东西：是无非意味着δύναμις［可能性］、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之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即作为一起-是的可能-是（das möglich-sein als Zusammen-sein）注472。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这一是之概念，是真正的ὑπόϑεσις［前提］；它事先已经被设定了，如果人们打算在辩证法之范围内毕竟能往前走上一步的话，那就必须对之加以理解。该是之概念不是临时性的东西，相反，对于柏拉图来说它恰恰是辩证法的事务之基本前提。如果柏拉图把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种概念先行提出来作为对真正的是之意义的解释，那么，他显然已经对这种是之概念本身的前提性质有了某种清楚的意识。这在辩证法的探究本身中变得清楚。诚然，在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中那真正是的东西、由之被先行设定的东西，柏拉图没有对之进一步加以深入思考。对它的追问，也不处在柏拉图的、甚至希腊的是态学之视域中。他通过作为ὑπόϑεσις［前提］的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所展露的东西，在一定限度内是希腊是态学基于其研究所能够抵达的最后的东西。由此并不意味着：这种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自身无需和不可能有着对其意义的一种进一步澄清注473。


  §77. 辩证法的基本思考注474（254b-257a）。关于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注475的辩证法


  a） 引导性的说明。接下来的辩证法的分析之基础、主题和目标


  在接下来的辩证法的分析那儿，除了各个步骤所取得的事实上的收获之外，要首先收入眼帘的是：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这一是之概念到处显现为讨论的基础。因此，在进行真正的探究之前，柏拉图再次简略地强调了这种ὑπόϑεσις［前提］的含义以及它所包含的东西的含义。在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这一观念中有着：


  1.τὰ μὲν τῶν γενῶν κοινωνεῖν ἐϑέλειν ἀλλήλοις［一些属可以互相结合］（参见254b7以下）


  2.τὰ δὲ μή［一些不可以］（254b8）


  3.τὰ μὲν ἐπ' ὀλίγον［一些可以同少数属结合］（254b8）


  4.τὰ δ' ἐπὶ πολλά［一些可以同多数属结合］（254b9）。通过第三个和第四个规定，或多或少地强调了诸是之结构那广泛的、含有实事的亲缘性。


  5.τὰ δὲ διὰ πάντων οὐδὲν κωλύειν τοῖς πᾶσι κεκοινωνηκέναι［有些贯穿一切，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它们已经同所有东西结合了］（参见254b9以下）。有着这样一些是之结构，它们“贯穿一切”而在此是，并且“没有什么可以阻碍它们同所有东西共同一起”——诸位要再次注意完成时注476——“已经在此是（schon da sind）”。它们是首先在场的东西、当下的东西，以至于如果这些结构没有已经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而共同在此是，那么，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是。


  对于现在的考察，柏拉图说，重要的是：我们〈σκοπεῖν〉 μὴ περὶ πάντων τῶν εἰδῶν［不考察所有的种］、“不着手探究所有可能的εἴδη［种］”，ἵνα μὴ ταραττώμεϑα［以免我们陷入混乱］（254c2以下）、免得我们由此在这些结构之多样中“被搞糊涂”。而是：προελόμενοι τῶν μεγίστων λεγομένων ἄττα［从那些被最大地说的东西中选出一些］（254c3以下）、“我们从那些被最高地谈及的东西中抽取出一些”，即从那些总是在每一λέγειν［说］中被谈及的东西中抽取出一些。因此，涉及到一种选择，并且不是随随便便的选择，而是对那同每一作为是者的是者相宜的东西的一种抽取。因此，在该讨论中以及在接下来的辩证法的讨论的限度之范围内所展露的东西，必定显然具有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之性质。被展露出来的这些结构以及结果，本身具有普遍的-是态学的（universal-ontologisch）含义。这些被抽取出来的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从两个方面被加以询问：1.ποῖα ἕκαστά ἐστιν［各自是怎样］（254c4）、每一个在其自身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看起来怎样，2.πῶς ἔχει δυνάμεως κοινωνίας ἀλλήλων［彼此结合的可能性如何］（参见254c5）、“同他者共同一起是的可能性处于何种情形”。因而涉及的是就下面这些来考察是之性质：1.ποῖα ［怎样］、它们根据其本己的范畴上的内容看起来怎样，2.在是者之间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范围内，它们可能的范畴上的功能是何种。


  柏拉图明确强调：在该探究中，重要的不是一种辩证法的考察所能取得的每一可能的透彻性，相反，我们仅仅想要这样一种明晰，那就是我们由此能够让我们真正专题性地所从事的东西变得可理解：ὡς ἔστιν ὄντως μὴ ὄν［不是者如何以是的方式是］（254d1）、“事实上不是者是”。因此，柏拉图现在从一般是态学的讨论和对以前各种是态学的批评那儿返回到智者所摆出来的问题上。同时，该问题于何种方法上的视域中被摆出，现在也得到清楚的解释：它应在对下面这种东西的一种辩证法的讨论之范围内得到解决，那就是，在每一被谈及的东西作为被谈及的东西中通常和最初被说的那种东西。因此，对不是者之是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必须相应普遍地加以理解。


  于是，柏拉图开始了真正的、辩证法的探究（254d4以下）。对于理解接下来的这种考察来说，我们必须清楚下面这点：我们首先在一种粗浅的词义上或许轻易地就理解了它，也能够成功地阐明各个步骤和论证之间的联系。但由此并不就担保我们证明了这儿所讨论的东西之真正的、现象上的内容。如果诸位自己尝试领会该讨论——对于理解来说自然要求这点——，那么，诸位就必定会清楚：你们并不每次并且立马就在相同的透彻性上看清了各种联系。对此总是需要一种非常敏锐的眼光，而我们并不恒常地如我们所愿望的那样具有它。因此，我明确提请诸位要注意该讨论的困难，以免诸位因获得了对接下来的讨论的某种字面理解而遭到欺骗。


  b） 五个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ὄν［是］——ταὐτόν［同］——ἕτερον［异］。对它们的自主性的展露


  α） 对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ὄν［是］的先行给予。它们之间的关系


  考察以下面这点开始，即这儿所讨论的γένη［诸属］中，那些μέγιστα［最大的］被列举为：τὸ ὂν αὐτό［是本身］、是本身（das Sein selbst），στάσις［静］和κίνησις ［动］（参见254d4以下）。ὄν［是］、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这三个基本概念是先行给出来的〈基本概念〉。它们是前面对各种是态学的批判性讨论围绕着加以集中讨论的那些家系。它们先行给出了在对话中所涉及的整个视域，只要在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中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或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和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以及在同它们的统一中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的可能对象、即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被规定了。由此同时确定了古代希腊的是之研究所从事的是之问题中的那些题目，从而古代的各种讨论被提升到这种新的辩证法的讨论上来。


  首先强调的是：在στάσις［静］和κίνησις［动］之间存在着排斥关系。Καὶ μὴν τώ γε δύο φαμὲν αὐτοῖν ἀμείκτω πρὸς ἀλλήλω［我们说它们中的两个是彼此不可混合的］（254d7以下）。我们说并且早就——250a8以下——已经说过，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是ἐναντιώτατα［最为对立的东西］、最为对立的东西注477。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表现出一种完全的互相排斥，在这儿通过ἀμείκτω［不可混合］、“不可混合”加以表达。因此，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是互相排斥的。但另一方面：τὸ δέ γε ὂν μεικτὸν ἀμφοῖν［是同这两者相混合］（254d10），“是（das Sein）同这两者相混合”、即它在这两者中是在此的。因为这两者无论如何都的确是（Sind）。并且这两者之是在早前的分析中于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现象——只要它是，那它就包含着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那儿被澄清了。因此，三个γένη［属］被先行给予给辩证法的讨论，并且尤其是在一种特定的联系中：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相互排斥，但这两者却同ὄν［是］相结合。


  β） 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作为进一步探究之主题。任务之规定和结果之预期


  在254d的末尾，真正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该问题在这些是之结构的范围内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的现象上的联系：Οὐκοῦν αὐτῶν ἕκαστον τοῖν μὲν δυοῖν ἕτερόν ἐστιν, αὐτὸ δ' ἑαυτῷ ταὐτόν.［因此，它们中的每个都异于其他两个，而自身同于自身。］（254d14以下）“然而，ἕκαστον τοῖν μὲν δυοῖν［每一个之于另外两个］，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这两者中的每一个，的确是ἕτερον［异］，对于另一个来说都是某一他者，但同时αὐτὸ δ' ἑαυτῷ ταὐτόν［自身同于自身］，它自身、每个在其自身是同一个东西。”注478Τί ποτ' αὖ νῦν οὕτως εἰρήκαμεν τό τε ταὐτὸν καὶ ϑάτερον;［我们这样说的同和异，复又说的是什么呢？］（254e2以下）“但是，当我们说‘同’和‘异’时，我们以这种方式复又说了什么呢？”该问题显明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通过诸逻各斯往前走］现在如何实际地进行：反问在前面那个句子中——两者中的每一个既是ἕτερον［异］又是ταὐτόν［同］——所说的东西。这是第一步真正辩证法的步骤。在这种λέγειν ἕτερόν, αὐτὸ δ' ἑαυτῷ ταὐτόν［说既异，又自身同于自身］中，真正被说的现在变得明确了；或者反过来说，在分析之准备中仅仅被表达为δύο ἀμείκτω［两者不可混合］——“两者彼此不可混合”——的东西现在被更加清楚地说，并且被说的东西同时被带入眼帘。因此，当我们说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是不同的时，在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这两者中，就其彼此对立地是（Gegeneinandersein）我们就连带说出了某种迄今对我们来说还是遮蔽着的东西，即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问题产生了：是否那基于对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更加清楚考察而现在


  被说的东西，——是否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这两者，自身是δύο γένη［两个属］（254e3）、“两个独立的新家系”；此外，是否它们τῶν μὲν τριῶν ἄλλω［在那三者之外］（254e3）、“它们自身是不同于另外那三个被先行给出的东西”，进而是否它们συμμειγνυμένω ἐκείνοις ἐξ ἀνάγκης ἀεί［又总是必然同那三个连接在一起］（参见254e4）、“是否它们恒常和必然地同那三个一起在此是”，因而是否它们是具有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之性质的那种γένη［属］，比喻地说：是否它们具有元音之性质。该问题提法只不过是前面所表达的那种东西的具体化：下面那些γένη［属］中的每一个都应加以询问，ποῖα［怎样］——在这儿即是否这两者各自都是独立的——，πῶς ἔχει δυνάμεως κοινωνίας［具有何种结合之可能性］、共同一起是之可能性处于何种情形——对于这两个新的γένη［属］来说，假如它们是这样的东西，那在每一是者、在每一可能的东西中的一种普遍的在场是否行得通。因此，在这儿着眼于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着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所展露出来的，同时被置于了辩证法的标准面前，即要询问其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之性质。如果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否它们是独立的γένη［属］，是否它们不同于另外三个，以及是否它们是普遍的——若必定被加以肯定的话，那么，就会得出有πέντε［五个］（254e4）、“五个”而不是三个；并且尤其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似乎没有加入任何实事性的新东西、新的实事性的对象，而是纯粹基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某种在前面的东西中所隐藏的东西被揭开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揭开、随后看到了（nachgeseshen）那仍然和已经在此是的东西注479。我明确强调这种辩证法的考察之完全非演绎的性质。ἤ ［…］ λανϑάνομεν ἡμᾶς αὐτούς［或者……我们遮蔽自己］（254e5以下）、“或者我们最终在下面这件事上将自己隐藏”，那就是：我们根本地把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同和异，ὡς ἐκείνων τι προσαγορεύοντες［作为那三个中的某一个加以谈及］（255a1以下）、“作为那三个中的某个加以谈及”？这意味着：我们最终面对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这两个现象是盲瞎的，并且没有看到它们提交出了不同于前面那三者的另外的东西。也即是说，在早前讨论对各种古代是态学的批评那儿，借助于这种盲瞎、即借助于对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的忽略来进行论证。此事现在该结束了。这种λανϑάνειν［遮蔽］现在要加以揭开。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证明：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着新的、同先行给出的那三者不一致的是之性质。因此，涉及的是：一方面明确地让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之独立性变得可见，同时让它们在每一可能的东西中的普遍在场变得可见。


  对于理解彻底的和真正的以ἕτερον［异］为目标的分析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到：柏拉图重视的是预先确保这五个γένη［属］，以及就这个五个γένη［属］来说的一种确定的、有限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因为这对于进一步澄清ἕτερον［异］以及μὴ ὄν［不是］来说是重要的，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 ［异］的独立性质必须得到展示。必须显示：无论是ταὐτόν［同］还是ἕτερον［异］都不同于先行给出的那三者，因此每一个都必须被把握为另外的某种东西，即在希腊的意义上被加以计数，从而ἀριϑμός［数目］被确定为πέντε［五个］。


  我想预先说出考察的结果，以便诸位对理解获得某种定位。Ἀλλ' οὔ τι μὴν κίνησίς γε καὶ στάσις οὔϑ' ἕτερον οὔτε ταὐτόν ἐστι.［然而，动和静的确既不是异，也不是同］（255a4以下）。κίνησις［动］的确不意味着ἕτερον［异］，也不意味着ταὐτόν［同］；同样，στάσις［静］也不意味着ἕτερον［异］和ταὐτόν［同］。这四个γένη［属］中的每个之含有实事的内容，的确都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个。Ὅτιπερ ἂν κοινῇ προσείπωμεν κίνησιν καὶ στάσιν, τοῦτο οὐδέτερον αὐτοῖν οἷόν τε εἶναι.［无论我们共同地把动和静称作什么，这个什么都不可能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255a7以下）。“在这两者、即在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中作为一起在此、κοινῇ［共同地］被加以谈及的那种东西，它就其自身而言不可能是这两者本身中的任何一个。”那能够以相同的方式被赋予给这两者、即被赋予给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的东西，是某种不可能与作为κίνησις［动］的κίνησις［动］相等同的东西，同样也不可能等同于στάσις［静］——只要它们两者彼此是不同的这一ὑπόϑεσις［前提］还在起作用。这种不可能性于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这两个现象自身那儿已经是清楚的。也即是说，如果它们中的一个，例如，κίνησις［动］是另外的东西，那么，它就会仿佛“迫使”、ἀναγκάσει［迫使］（255a12）这另外的东西转换为它自己的φύσις［本性］的反面。因此，如果κίνησις［动］是某种ἕτερον［异］——这儿被理解为那别的东西——，那么，στάσις［静］就必定会变成κίνησις［动］，反之亦然；ἅτε μετασχὸν τοῦ ἐναντίου［总是分有那相反的东西］（255b1），只要κίνησις［动］是另外的东西，那么，该另外的东西就“分有它的反面”。于是似乎就会得出：κίνησίς στήσεται καὶ στάσις αὖ κινηϑήσεται［动会静，而静复又会动。］（参见255a10）因此，问题是：是否κίνησις［动］毕竟能够具有ἕτερον［异］之规定而不变成στάσις［静］。如果这会是可能的，那么——这是那未加明言的、引导着考察的想法——排斥之概念（der Begriff der Ausschließung）、不是之〈概念〉就必定经受某种进一步的规定，那么，在下面这两种刻画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区别：某种东西自身是另外的东西（das Andere），以及与某一另外的东西相对立的某一另外的东西是另外的（anders）。255a结尾的表达之所以如此难以理解，那是因为探究故意还在ἕτερον［异］和ταὐτόν［同］这未加澄清的概念之基础上进行。并且它之所以能够于其中进行，那是因为这种表达方法——κίνησις［动］是ἕτερον［异］——恰恰符合柏拉图早年的立场；基于该立场，某种东西在其什么（in seinem Was）上被谈及，并且这种谈及被意指为在说：在该东西中那个什么（das Was）是当下的。如果我说：在此的这把椅子，它是木头，那么，基于柏拉图早年的立场，甚至于某种意义上基于现在新的立场，这意味着：于这某种东西中木头是在场的。类似地，κίνησις［动］是ἕτερον［异］无非意味着：κίνησις［动］、运动，是异（Andersheit），或者στάσις［静］是同（Selbigkeit）。因此，下面这点必须要变得可理解：同（Selbigkeit）能够被归诸这两者，却又不至于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而异（Verschiedenheit）能够归诸〈两者中的〉每一个，却又不至于每一个都是别的东西。在这儿有着疑难的真正症结。重要的是揭开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这种不清楚，相应地澄清于其中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被归诸于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甚至被归诸ὄν［是］的那种意义。


  γ） 不同于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的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之独立性


  下面这点是可无可争辩的——它必定被确定为现象上的出发点——：Μετέχετον μὴν ἄμφω ταὐτοῦ καὶ ϑατέρου.［两者的确既分有同也分有异］（255b3）。“两者显然的确于自己那儿具有ταὐτόν［同］和ϑάτερον［异］、同和异。”Μὴ τοίνυν λέγωμεν κίνησίν γ' εἶναι ταὐτὸν ἤ ϑάτερον, μηδ' αὖ στάσιν.［因此我们就不会说，动是同或异；也不会说静是同或异］（255b5以下）。但我们不会说：动，作为同一个东西、作为在其自身同一的东西，是同（Selbigkeit）；或者，静，作为不同-于（verschieden-von）、作为不同于动，是异（Verschiedenheit）。因此，同和异既不是κίνησις［动］也不是στάσις［静］，但我们却说：κίνησις［动］既是ταὐτόν［同］也是ἕτερον［异］。由此得到了下面这么多：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首先与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χωρίς［相分离］，是另外的东西。


  但问题还不会就此打住，只要现在还存在着下面这种可能性：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或许同第三个东西、即同ὄν［是］相同一。


  δ） 不同于ὄν［是］的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之独立性。ταὐτόν［同］和ὄν［是］。ἕτερον［异］和ὄν［是］。ὄν［是］和ἕτερον［异］之间的不一致。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作为ἕτερον［异］那进行奠基的性质。成果和进一步的任务


  因此问题是：是否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等同于ὄν［是］。Ἀλλ' ἆρα τὸ ὂν καὶ τὸ ταὐτὸν ὡς ἕν τι διανοητέον ἡμῖν［但我们应把是和同思考为某种一吗？］（255b8以下）“或许最终是（Sein）和同（Selbigkeit）要被ὡς ἕν τι［作为某种一］、作为一加以理解。”然而这种可能性轻易就可以加以动摇。也即是说，如果我们把同（Selbigkeit）等同于是（Sein），并基于这一假设说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过的，即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都是（seien），在它们中是（Sein）是（sei），那么，我们在是（Sein）和同（Selbigkeit）是同这一假设那儿，就必定要同时说：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是ταὐτόν［同］。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同、ταὐτόν［同］也不同于ὄν［是］。因而ταὐτόν［同］既不同于κίνησις［动］，也不同于στάσις［静］，也不同于ὄν［是］。于是我们通过它拥有了τέταρτον［第四个］（255c5）、第四个，第四个具有一种独立的是之性质、不可能消融于先行给出的那三个中的是之规定。


  Τί δέ; τὸ ϑάτερον ἆρα ἡμῖν λεκτέον πέμπτον;［怎么回事？我们该把异说成第五个？］（255c8）“我们或许应相应地把ἕτερον［异］称作第五个？”ἤ τοῦτο καὶ τὸ ὂν ὡς δύ' ἄττα ὀνόματα ἐφ' ἑνὶ γένει διανοεῖσϑαι δεῖ;［或者应把它和是思考为在一个属那儿的两个名称？］（255c8以下）或者关于异我们最终必须说：它和ὄν［是］一道落入一个γένος［属］中？要注意，柏拉图在这儿不是基于结论、在一种形式推论的意义上得出：ταὐτόν［同］是有别于先行给出的那三个东西的另外的东西，因此，相应地ἕτερον［异］也就是第五个东西，是独立的东西。相反，它重新在单独的步骤中被展示。柏拉图把一种特别的精力花在将ἕτερον［异］同另外四个区分开来上，以至于他不仅仅进行了这种区分，而且还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第二次追踪它。对ἕτερον［异］和现在先行给出的那四个之间的差异的这种展示，恰恰是整个考察中的本质性的东西。因为，通过展示ἕτερον［异］和ὄν［是］、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ταὐτόν［同］之间的差异，ἕτερον［异］这个概念完全变得透彻了。通过这种透彻，取得了“对立（das gegen）”、 “对立般的东西（das Gegenhafte）”这一新的概念，并由此为对否定（die Negation）的一种新的把握取得了基础。整个分析都向着对ἕτερον［异］的分析、向着它那可能或不可能与其他东西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定位。


  那么，ἕτερον［异］与那三个，或者算上ταὐτόν［同］与那四个处在何种关系中？它λεκτέον［要被称］作πέμπτον［第五个］（参见255c8）、要被称作第五个？或者它同ὄν［是］一起位于某一γένος［属］中？为了理解接下来的讨论以及理解ἕτερον［异］同ἐναντίον［对立］之间的真正界限，我们必须注意：ἕτερον［异］对于柏拉图来说在这儿还是多义的，它甚至在整个对话中也没有丧失某种多义性，只要ἕτερον［异］首先意味着某一别的东西（ein Anderes）；其次意味着τὸ ἕτερον［不同］：同……是-不同的（das Anders-sein-als），因而意味着不同于他物——它恰恰位于是-不同（das Anders-sein）这一方式中——的某一他物的是之规定；第三意味着ἑτερότης［差异］、差异性（Andersheit）。因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儿涉及到一种γένος［属］——它仿佛是完全空的，涉及一种最高的γένος［属］——正如后面所显明的它与任何可能的东西都相宜；区别从一开始对于柏拉图来说就是模糊的，或者说，他根本没能在作为“某一别的东西（ein Anderes）”的ἕτερον［异］和作为“是-不同（Anders-sein）”〈的ἕτερον［异］〉，或作为“差异性（Andersheit）”〈的ἕτερον［异］〉之间作出一种区分。这三种含义搅在一起，乃是态学的考察中特别柏拉图的东西。


  就其与另外四个的区分——或同样就其与那四个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对ἕτερον［异］的考察，以一个普遍的论断开始，而该论断后来在某种意义上被撤回了：τῶν ὄντων τὰ μὲν αὐτὰ καϑ' αὑτά, τὰ δὲ πρὸς ἄλλα ἀεὶ λέγεσϑαι.［在诸是者中，一些总是自身就其自身被说，而另一些则总是之于其他被说。］（255c12以下）——在这儿要注意λέγεσϑαι［被说］！——对ὄντα［诸是者］的λέγειν［说］是这样的：“τὰ μέν［一些］、是者中的一些，总是καϑ' αὑτά［就其自身］、就其自身被说；τὰ δὲ［而另一些］、而另一些则πρὸς ἄλλα［相对于其他］、与其他东西相关被说。”只要这儿涉及到ἀεί［总是］，那该命题就是一个一般的、普遍地关乎每一是者的命题。因此，完全普遍地说来，λόγος［逻各斯］要么是对在其自身的某种东西的一种单纯谈及，要么是着眼于某种东西——它在与某一别的东西的相关中规定着某一先行给出的东西——对某种东西的一种谈及。这意味着，在λέγειν［说］中、在对是者的谈及中，完全普遍地说来，是者在两个方向上被展开：首先展开为在其单纯在场中的它自身，其次以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方式、着眼于一种与……相关而展开。因此，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关联，是者能够在其可能的在场中被刻画为下面这样一种东西：它要么在其自身地单纯在此是，要么在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同……相联系这种性质中在此是。在λέγειν［说］中是者的一种双重到场变得可把握：“在其自身（an ihm selbst）”和“与……相关（in bezug auf）”。


  基于这一普遍的论断，柏拉图说：τὸ δέ γ' ἕτερον ἀεὶ πρὸς ἕτερον［但异总是之于他者］（255d1），任何ἕτερον［异］在其自身是πρός［之于］。因此，在ἕτερον［异］自身的结构中还有着一种更为源始的性质——柏拉图在这儿还没有将之作为这样的东西加以确定，即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异的东西总是仅仅作为同……相异（Anders-als）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相异中恰恰有着πρός［之于］、“之于（zu）”注480。


  下面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并且对于希腊是态学之内在局限性来说，恰恰是诸明显的证据中的一个，那就是：柏拉图在这儿于ἕτερον［异］之分析那儿遇上了πρός［之于］、关系方式（Beziehungsweise）这种现象；但恰恰在他自己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任务之意义上，他没有能力让这种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作为一种普遍结构变得可见——只要这种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甚至也是καϑ' αὑτά［就其自身］的一种先天的结构要素。甚至在同一性（Selbigkeit）、在自在（das Ansich）中，也有着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这种要素，只不过在这儿关系方式回指向了它自身。因此，在这样一些研究中有着关于下面这样一个经常会被观察到的事实的证据，那就是：我们已经以某种方式掌握了某一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明确了，但我们却无力明确地把该现象从它那方形成概念，并将其范畴上的作用指派给它本身。因为柏拉图在这儿以及在其后来的对话中，都没能让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取得其根本的和普遍的含义，而它在与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相关中必定真正地、实事性地具有该含义。例如，在《斐勒柏》中显然柏拉图确实认识到了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但他却没有在其范畴的作用上以及在其先于ἕτερον［异］的原初地位上真正看清它。他在那儿说道：Ταῦτα γὰρ οὐκ εἶναι πρός τι καλὰ, ἀλλ' ἀεὶ καλὰ καϑ' αὑτά［这些东西不是之于某种东西是美的，而总是在其自身就是美的］（参见《斐勒柏》51c6以下），“这些是者不是在关系方式上是美的”、即不是着眼于某种另外的东西是美的，“而总是在其自身就是美的”。在这儿——即在《智者》中——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仅仅对于ἕτερον［异］本身来说被取作它的一种概念上的规定，却没有与ἕτερον［异］相对立将之抽取为先于ἕτερον［异］本身的一种更为源始的先天的东西。


  基于在其自身的是者和位于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性质中的是者之间的这种区分，柏拉图现在试图界定ἕτερον［异］不同于ὄν［是］。如果ἕτερον［异］必然是同……相异，即如果在ἕτερον［异］之结构中必然有着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那么，在ὄν［是］和ϑάτερον［异］之间就存在着某种διαφορά［区别］。因为：εἴπερ ϑάτερον ἀμφοῖν μετεῖχε τοῖν εἰδοῖν ὥσπερ τὸ ὄν, ἦν ἄν ποτέ τι καὶ τῶν ἑτέρων ἕτερον οὐ πρὸς ἕτερον.［如果异如是那样也分有〈在其自身和之于他者〉这两种情形，那么在诸异中就会有不是之于他者而是异的。］（255d4以下）如果不仅在ἕτερον［异］之领域——于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意义上——而且在ὄν［是］之领域中都有异，那么，也就会有一些不是其所是的、即不是ἕτερον πρός［同……相异］的异。也即是说，如果ἕτερον［异］和ὄν［是］具有相同的领域，并且如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的确有一些καϑ' αὑτά［在其自身］的ὄντα［是者］，那么，也就必定会有一些不是在同……相异之性质中是异的异。但现在ξένος［客人］说，对于我们而言下面这点是完全清楚的：被刻画为异的东西，必然在同某一另外东西的关联中是它所是的。ὅτιπερ ἂν ἕτερον ᾖ, συμβέβηκεν ἐξ ἀνάγκης ἑτέρου τοῦτο ὅπερ ἐστὶν εἶναι［任何是异的，必然之于别的东西而是它所是的］（255d6以下）。任何作为ἕτερον［异］而是的东西，总是作为ἕτερον πρός［同……相异］而是。因此，只要有着一些不具有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性质的ὄντα［是者］，那么，ὄν［是］和ἕτερον［异］就是不相同的。相反，异仅仅存在于一个受限制的领域：在那儿ἕτερον［别的东西］在起主导作用。ἕτερον［异］和ὄν［是］、是和异之间的不相同，意味着：是（Sein）不同于异（Andersheit）。而这又意味着：ἕτερον［异］作为异，自身是某种不同于ὄν［是］的东西，因而它是在ταὐτόν［同］、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和ὄν［是］之外的第五个东西。该想法是：诚然在每一ἕτερον［异］中都有某种ὄν［是］，但在每一ὄν［是］中并不都有着某种ἕτερον［异］。


  因此，要在γένος［属］的φύσις［本性］之间，即在那在其自己范畴的内容上已经在其自身是的东西：是（Sein）、同（Selbigkeit）、异（Andersheit）——之间做出区分，——只要它是μετασ-χόμενον ἄλλου［分有着别的东西的东西］，只要某一别的东西同它一道在此一起是,那么这种φύσις［本性］就必定与之不同。同时要注意下面这点：在是和异之间现在所展露出来的这种区别——该区别涉及这两个γένη［属］在范畴上的内容——，并不排除恰恰每一是者作为某种东西是某种不同的东西。这是值得注意的、在这儿仍然还存在于柏拉图那儿的不清楚：他诚然进行了这种区分，但他并未真正将之展露为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所停留的这儿，柏拉图谈到了ὄν［是］和ἕτερον［异］在范畴的内容上的这种不一致，但他后来恰恰试图显示每一ὄν［是］都是ἕτερον［异］。范畴上的内容的不一致，并不与范畴上的在场之范围的一致、与被这些范畴所规定的东西之范围的一致相矛盾。因此，在范畴上的内容的不一致和诸范畴——这儿谈论的就是它们，并且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贯穿一起而在此是——之在场的范围的一致之间有着一种区别。因此，在每一ὄν［是］那儿也都有ἕτερον［异］。


  因此，五个γένη［属］被展露为独立的。Πέμπτον δὴ τὴν ϑατέρου φύσιν λεκτέον ἐν τοῖς εἴδεσιν οὖσαν［必须说，异之本性在诸种中是第五个］（255d9以下）。它们在这儿被称作εἴδη［诸种］。由此显然对于柏拉图来说在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之间没有区别。因此，甚至联系到我们——至少我——早前将之作为无法澄清的东西而加以略过的那段话注481，我们也不可以为了阐释而援引后来在属和种之间的区分。


  这五个现在是ἐν οἷς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于其中我们首先选择］（255e1）、“于其中”我们接下来开始探究的东西。人们已经尝试把这种ἐν οἷς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于其中我们首先选择］——因为它在语言上是奇怪的——径直改为ἃ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我们所首先选择的］。这败坏了意义。这一独特的、非常罕见的语言使用，对于这儿所涉及的东西来说是完全恰当的。柏拉图不仅仅想说明这五个是接下来的主题——这同宣布一项布局无关——，而且他更想说：我们要握紧这五个展露出来的东西，ἐν οἷς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于其中我们首先选择］——恰恰不是ἃ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我们所首先选择的］，预先规定活动“在何种范围内”，也即是说，这五个必须被确定为进一步的辩证法的分析之基础；因而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我们首先选择］具有一种强调的意义。


  在引入辩证法的探究时，柏拉图在前面已经刻画了εἴδη［诸种］于其中被考察的两个方面：1.ποῖα［怎样］，2.就它们的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因此，问题现在是：对于ἕτερον［异］而言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是何种？整个接下来的考察都集中在ἕτερον［异］身上。有这样一种东西、这样一种φύσις［本性］吗——它διὰ πάντων διεληλυϑυῖαν［已经贯穿一切］（参见255e3以下）、“已经贯穿所有其他东西”而在此是？现在就要指出这点，首先限于这五个。但是，这五个在柏拉图的意义上都是形式上普遍的是之性质。因此，在它们身上被规定的东西，在后面是普遍有效的。


  c） ἕτερον［异］的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


  α） 在五个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之范围内ἕτερον［异］的普遍在场。以κίνησις［动］为例子


  柏拉图再次提出了前面用来刻画ὄν［是］和ἕτερον［异］的那种区分，并强调：每一东西οὐ διὰ τὴν αὑτοῦ φύσιν［不是由于自己的本性］（255e4以下）、不是通过它自己在范畴上的内容本身，而是διὰ τὸ μετέχειν τῆς ἰδέας τῆς ϑατέρου［由于分有异之理念］（255e4以下）、“通过分有异的东西之理念”而是一种异的东西。这会意味着：每一东西、每一γένος［属］“通过在它那儿有着不同地是（Anderssein）之ἰδέα［理念］、可见性（Sichtbarkeit）”而是ἕτερον［异］。假如我们正确把握了ἰδέα［理念］：不同地是（Anderssein）之“可见性”，那这就是一种非常清楚的表达。由此柏拉图会说，每一可能的东西作为可能的东西，同时具有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在它身上能够看见它那异于别的东西的不同地是：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φύσις［本性］不会耗尽是的东西，相反，是（Sein）恰恰要基于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而被更为源始地理解。由此出发，柏拉图现在试图追踪那系统地贯穿所有其他的γένη［属］的ἕτερον［异］。我明确强调：辩证法的主题是ἕτερον［异］，而不是在后面的讨论中还会不断加以谈论的κίνησις［动］。κίνησις［动］仅仅是用来指出贯穿一切的ἕτερον［异］之普遍在场的引导线索。Ὧδε δὴ λέγωμεν ἐπὶ τῶν πέντε καϑ' ἓν ἀναλαμβάνοντες.［关于这五个，让我们逐一提出并说明如下。］（255e8以下）“因此，我们想详细讨论”、λέγωμεν［让我们说］——不在λέγειν［说］这种苍白的意义上，而是在把于λέγειν［说］中被说的东西突显出来这种辩证法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此，我们想在这种辩证法的意义上突显那被说的东西，“在与这五个的关联中，尤其是以这种方式，即我们逐个知觉这五个中的每一个。”在确定了这五个的区别之后，接下来的考察之目标就是指出ἕτερον［异］在它们中普遍的在场。


  αα） 出发点：对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ὄν［是］ταὐτόν［同］之间关系的重新开始


  首先提出了前面说过的：Πρῶτον μὲν κίνησιν, ὡς ἔστι παντάπασιν ἕτερον στάσεως.［首先，动是完全异于静的。］（255e11以下）κίνησις［动］首先不同于στάσις［静］；会这样说：如果两者是ἐναντιώτατα［最为对立的东西］，那么κίνησις［动］就不是στάσις［静］，那么它是παντάπασιν ἕτερον［完全异的］。此外，前面已经说过：Ἔστι δέ γε διὰ τὸ μετέχειν τοῦ ὄντος［它由于分有是而是］（256a1以下），κίνησις［动］是。因此，首先：在κίνησις［动］中στάσις［静］是不在此的，相反，ὄν［是］是在其中的。此外，在前面已经说过：Αὖϑις κίνησις ἕτερον ταὐτοῦ［运动复又异于同］（参见256a3）、它也不同于ταὐτόν［同］。这并未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为了接下来的考察而概括了那已经说过的东西。诸位一定要注意：这儿突显了κίνησις［动］之于στάσις［静］的相异地是（das Verschiedensein），之于ὄν［是］的与之一道共同在此是（das Mitdasein），复又之于ταὐτόν［同］的相异地是（das Verschiedensein）。


  于是在256a7开始了更为深入的阐明，并且尤其是以下面这种次序，那就是依次处理1.ταὐτόν［同］，2.στάσις［静］，3.ἕτερον［异］，4.ὄν［是］；尤其顾及到下面这点：在它们中ἕτερον［异］和ταὐτόν［同］都是在此的。因此，对前面就στάσις［静］、ὄν［是］、ταὐτόν［同］所取得的东西，加上了一个本质性的补充：1.面对κίνησις［动］之于στάσις［静］的完全不同地是（das völlige Unterschiedensein），指出了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之间的某种ταὐτόν［同］确实是可能的；2.面对同ὄν［是］的共同在此是（das Mitdasein），κίνησις［动］是一种μὴ ὄν［不是］；3.面对与ταὐτόν［同］的不同地是（das Unterschiedensein），κίνησις［动］同时能与之共同在场（die Mitanwesenheit）。普罗提诺在《九章集》（Enneade）第五、第六卷中接受了关于五个γένη［属］的这段话，并同时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将之带入一个一般形而上学的体系中。


  ββ） 阶段1：κίνησις［动］和ταὐτόν［同］注482


  第一个问题针对κίνησις［动］和ταὐτόν［同］之间的联系。Ἀλλὰ μὴν αὕτη γ' ἦν ταὐτὸν διὰ τὸ μετέχειν αὖ πάντ' αὐτοῦ［但由于一切都分有同，故它的确是同］（256a7）。前面已经确定，αὕτη［它］、即κίνησις［动］是ταὐτόν［同］，“一种同自己本身相同一的东西”，διὰ τὸ μετέχειν πάντ' αὐτοῦ［由于一切都分有同］、“因为一切的确都分有ταὐτόν［同］”，因为ταὐτόν［同］是一种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东西。但现在面对κίνησις［动］和ταὐτόν［同］之间的“同”，要强调根据范畴上的内容它们又的确是异的。Τὴν κίνησιν δὴ ταὐτόν τ' εἶναι καὶ μὴ ταὐτὸν ὁμολογητέον καὶ οὐ δυσχεραντέον.［动既是同又是不同，对此必须承认而不应心生厌恶。］（256a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以相同的方式说并且不应对此感到恼怒”，相反，必须径直接受事情是这样：κίνησιν ταὐτόν τ' εἶναι καὶ μὴ ταὐτὸν［动是同又是不同］。诚然，当我们这样说：αὐτὴν ταὐτὸν καὶ μὴ ταὐτόν, οὐχ ὁμοίως εἰρήκαμεν［我们不是以相同的方式说它既是同又是不同］（参见256a11以下），“我们不是从相同的角度来说κίνησις［动］”。因此，正如已经指出过的，在λέγειν［说］中就某种东西的可谈及性而言有着不同角度之可能性：某种东西——作为先行给出的当下的东西，能够从不同的方面、作为这或那被加以谈及。在这儿，于背后复又站着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角度的不同以及一般如角度那样的某种东西，奠基在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之上，奠基在下面这种可能性上，那就是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一道构成了某种东西之是以及它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在场。ἀλλ' ὁπόταν μὲν ταὐτόν, διὰ τὴν μέϑεξιν ταὐτοῦ πρὸς ἑαυτὴν οὕτω λέγομεν［当我们说它是同，那是由于就它自己来说分有同我们才这样说］（256a12以下），如果我们说：κίνησις［动］是ταὐτόν［同］，那么，我们谈论μέϑεξις ταὐτοῦ πρὸς ἑαυτήν［就它自己来说分有同］、“谈论分有（das Anteilhaben），即就它自己本身来说对同的〈分有〉”。只要它作为κίνησις［动］在这种范畴上的内容中是κίνησις［动］，那么，它就位于同一东西之规定中。然而，如果我们说：μὴ ταὐτόν［不同］、“运动是不同”，那么，我们说这乃是διὰ τὴν κοινωνίαν αὖ ϑατέρου［由于同异的结合］（256b2）、“着眼于同ἕτερον［异］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我们说它乃是πρὸς ἕτερον［就异来说］、“着眼于异”。通过异的在场，即δι' ἥν ἀποχωριζομένη ταὐτοῦ γέγονεν οὐκ ἐκεῖνο ἀλλ' ἕτερον［由于同异的结合而与同相分离，它不再成为那个东西而是成为他者］（256b2以下），通过在κίνησις［动］中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κίνησις［动］在某种程度上被从同一地是（Selbigsein）那儿ἀποχωριζομένη［分离］、“挪开”，以至于它οὐκ ἐκεῖνο［不是那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不是ταὐτόν［同］，而是ἕτερον［异］。因此，它也能够合理地被称作οὐ ταὐτόν［不同］。在这儿，于ταὐτόν［同］中复又出现独特的双重含义：同一性（Selbigkeit）和同一的东西（Selbiges）。κίνησις［动］的确是同一的东西，并由此是ταὐτόν［同］；但它根据其范畴上的内容不是同一性，并由此是ἕτερον［异］，不同于ταὐτόν［同］，因而是οὐ ταὐτόν［不同］；从而这一γένος［属］着眼于ταὐτόν［同］来说既是ταὐτόν［同］又不是ταὐτόν［同］。κίνησις［动］既是ταὐτόν［同］又是οὐ ταὐτόν［不同］。


  相同的考察——正如它在前面就κίνησις［动］和ταὐτόν［同］的关系所进行的那样——现在就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之关联继续进行。


  γγ） 阶段2：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注483


  迄今对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的谈论总是这样：它们是ἐναντιώτατα［最为对立的东西］，是两个在其实事性的内容上彼此相对立、互相排斥的φύσεις［本性］。这种谈及是合理的，前提是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如安提司特涅斯所确定为唯一可能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那种λόγος［逻各斯］：我们总是仅仅能够在其自己的同一性中谈论某种东西。于是，κίνησις［动］就是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就是στάσις［静］。但现在要问：Οὐκοῦν κἂν εἴ πῃ μετελάμβανεν αὐτὴ κίνησις στάσεως, οὐδὲν ἂν ἄτοπον ἦν στάσιμον αὐτὴν 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因此，如果在某种方式上动分有静，那么，将它称作是静止的也就不荒谬了？］（256b6以下）“如果我们在μετελάμβανεν στάσεως［分有静］的意义上，因而在我们现在将之作为基础的是之概念的意义上：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将αὐτή［它］、即κίνησις［动］称作静、称作στάσιμον［静止的］、称作静止，那也不是完全不恰当的？”于是，或许πῄ［在某种方式上］、在某种方式上στάσις［静］和κίνησις［动］的确共同在此是。并且这种μετεχόμενον［进行分有］、这种παρουσία［在场］、στάσις［静］于κίνησις［动］中的这种共同-在此-是（Mit-da-sein），使得有权说：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不仅仅是ἐναντία［对立的］，而且它们在某种方式上是ταὐτόν［同］。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注484已经实际地加以展露的，柏拉图说ὡς ἔστι κατὰ φύσιν ταύτῃ［它由于本性而是这样］（256c2以下），“κίνησις［动］之是根据其自身是这样”，即在它那儿στάσις［静］共同在此是。在那儿，于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这一具体的现象中显示出：它是运动，以及它作为γιγνώσκειν τοῦ ὄντος［对是者的认识］同时就是朝向那要被认识的是者的运动，这属于其是之可能性。ψυχή［灵魂］或ζωή［生命］是κίνησις［动］，并且作为κίνησις［动］在某种程度上κίνησις εἰς ἀεί［朝向始终进行运动］。灵魂是于其中能够看到事实上στάσις［静］同运动共同在此是的那种是者。灵魂在ὄρεξις［欲望］之意义上是运动，并且正如柏拉图在《会饮》（Symposion）中所显示的，灵魂不仅仅于其他诸经历中有欲望，而且灵魂就是欲望，此外无他。它是对准ἀεί［始终］、即对准στάσις［静］的那种μεταξύ［居间］、居间（das Zwischen）。ἀεί［始终］同作为欲望的灵魂共同在此是。因此，κίνησις［动］既与ταὐτόν［同］相关，也与στάσις［静］相关。它不仅仅与στάσις［静］相区别，而且它自身“在某种方式上”、πῄ［在某种方式上］（256b6）就是στάσις［静］。“在某种方式上”——这一“在某种方式上”之意义被κοινωνία［结合］所澄清。ἀεί［始终］与那运动的东西、即与ψυχή［灵魂］在是上是共同在此的。自然不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对运动分析——基于该分析就会说，静止自身作为运动的一种极限情形（ein Grenzfall）就是运动——同这种值得注意并且在实事上有基础的对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展示相混淆。因为在这儿，柏拉图的确并未涉及到把运动作为运动当作主题，相反，在这儿谈论了运动的东西，根本地谈论了在其是上运动的东西同不运动的东西共同在一起，并且与之相关联。在其是上同不运动的东西相关的这种运动的东西，在这儿单纯于εἴδη［诸种］的意义上被辩证法-埃多斯地（dialektisch-eidetisch）加以把握。因此，在这儿并未探究κίνησις［动］作为κίνησις［动］，而是探究κίνησις［动］作为一种γένος［属］、作为另外的一种ὄν［是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儿，静止是运动这一论题基于运动自身的意义得到澄清——柏拉图在这儿则完全没有对之进行追问。因此我们有了第二个阶段：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关于它们显示出：它们既是ἕτερον［异］，又是ταὐτόν［同］。


  现在关于作为第三阶段的κίνησις［动］和ἕτερον ［异］，开始了同样的展示。


  δδ） 阶段3：κίνησις［动］和ἕτερον［异］注485


  Λέγωμεν δὴ πάλιν［让我们再次说］（256c5），λέγωμεν［让我们说］在这儿复又位于强调的意义、διαλέγωμεν［让我们彻底地说］之意义中，πάλιν［再次］，接下来位于主题中的是：ἡ κίνησίς ἐστιν ἕτερον τοῦ ἑτέρου, καϑάπερ ταὐτοῦ τε ἦν ἄλλο καὶ τῆς στάσεως［动是异于异的，正如它和同与静有别一样］（256c5以下）。“正如前面所显示的，κίνησις［动］是不同于同和静的一种另外的东西，同样，动也是某种不同于异的东西。”在这儿，诸位于一个句子中拥有了ἕτερον［异］的双重含义：在不一样、异的意义上，动是与某种异的东西相对的一种异的东西。因此：κίνησις［动］一方面是与异（die Andersheit）相对的一种ἕτερον［异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ταὐτόν［同］；它不是异（die Andersheit），但又的确是一种异的东西（ein Anderes）。即我们恰恰先前在那个句子中已经说了这点，在那儿，我们已经把κίνησις［动］之异（die Andersheit）确定为不同于异（die Andersheit）。我们毕竟只能说：ἡ κίνησίς ἐστιν ἕτερον τοῦ ἑτέρου［动是异于异的］，如果κίνησις［动］自身是ἕτερον［异的东西］的话。如果我说：运动性（Bewegtheit）和差异性（Andersheit）是不同的，那恰恰在这个句子中，我说，在κίνησις［动］中，ἕτερον［异］是共同在此的；因而在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意义上它是ταὐτόν［同］于ἕτερον［异］的。因此，它不是异的东西（das Andere），又是异的东西。我们进行阐释地说，它在差异性的意义上（im Sinne der Andersheit）不是异的东西；并且，只要它恰恰是不同于、ἕτερον［异］于差异性和στάσις［静］的，那它就是异的东西。


  εε） 阶段4：κίνησις［动］和ὄν［是］注486。κίνησις［动］之不同地是作为不是


  Τί οὖν δὴ τὸ μετὰ τοῦτο;［那此后是什么？］（256c11）“那在所有这些之后是什么”——我们关于κίνησις［动］已经展露出来的那些东西：就ταὐτόν［同］、στάσις［静］、ἕτερον［异］这三者来说，它既是它们自身并且它又不是它们自身——？我们会就此打住吗？ἆρ' αὖ τῶν μὲν τριῶν ἕτερον αὐτὴν φήσομεν εἶναι, τοῦ δὲ τετάρτου μὴ φῶμεν［我们说它异于那三个，但却不会说它异于第四个吗？］（256c11以下）诚然我们会说κίνησις［动］是不同于ταὐτόν［同］、στάσις［静］、ἕτερον［异］的，但我们还不会引出那尚缺的第四个吗？即对前面加以确定的κίνησις［动］是ὄν［是］这一论题不会补充说：它ἕτερον［异］于ὄν［是］，因而是μὴ ὄν［不是］吗？


  在这儿，表达之含义显现为：ἐν οἷς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于其中我们首先选择］（255e11以下）注487。ὁμολογήσαντες αὐτὰ εἶναι πέντε, περὶ ᾧν καὶ ἐν οἷς προυϑέμεϑα σκοπεῖν［同意它们是五个——对之并于其中我们摆出来加以考察］（256d1以下）。προυϑέμεϑα［我们摆出来］现在是同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我们首先选择］相应的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就专题地限定κοινωνία［结合］贯穿在五个东西上。这五个东西是：κίνησις［动］、ταὐτόν［同］、στάσις［静］、ἕτερον［异］、ὄν［是］；它们是辩证法的考察——其目标是ἕτερον［异］以及对其结构的拟定——之基础。这五个东西首先被展露为κεχωρισμένα［分离的东西］、即独立的εἴδη［种］；并且作为这五个东西，它们是διαιρετά［分开的］，被彼此分开，被确定为彼此分开。仅仅在这种基础之上，以区分出下面这些为目标的阐明才是可能的：κίνησις［动］不仅不同于ταὐτόν［同］、不同于στάσις［静］、不同于ἕτερον［异］，而且甚至不同于ὄν［是］。


  我们必须澄清κίνησις［动］和ὄν［是］之间的关系。Ἀδεῶς ἄρα ［…］ διαμαχόμενοι λέγωμεν［因此，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说且坚持……］（256d5以下）、“因此，我们大胆地、无需犹豫地捍卫”下面这一命题：τὴν κίνησιν ἕτερον εἶναι τοῦ ὄντος［动是异于是的］（256d5），“动也是不同于是（das Sein）的”。在这儿，同样的东西再次发动起来：运动是；早前已经说过：只要κίνησις［动］毕竟是，那么，它就μετέχειν［分有］ὄν［是］注488。在这一考虑下它ταὐτόν［同］于ὄν［是］。现在问题是：是否它也能够是ἕτερον τοῦ ὄντος［异于是的］。于κίνησις［动］那儿，ἕτερον［异］就前面那三个γένη［属］来说已经被展示为是在场的。因此，只要运动在它自己本身那儿已经在此具有ἕτερον［异］，并且ὄν［是］就它自己那方来说，作为第五个东西共同是，那么，由此κίνησις［动］也就是ἕτερον τοῦ ὄντος［异于是的］。因此，我们在这儿必须说：运动——更为准确讲运动性（Bewegtheit）——是不同于是的，更为准确讲，是不同于是性（Seinsheit）的。因此，κίνησις ὄντως οὐκ ὄν καὶ ὄν［动以是的方式既不是是，又是是］（参见256d8以下），“它在其是之方式上既不是ὄν［是］，又是ὄν［是］。”


  由此显现出：τὸ μὴ ὂν ἐπί τε κινήσεως εἶναι καὶ κατὰ πάντα τὰ γένη［无论是在动那儿，还是对于所有其他属来说，不是是］（256d11以下），在κίνησις［动］那儿τὸ μὴ ὄν［不是］ εἶναι［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在同另外四个的关联中——κίνησις［动］不是另外〈那四个东西〉，即之于所有另外〈那四个东西〉，它是在ἕτερον［异］之性质中，只要ἕτερον［异］是一种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东西。因此，基于ἕτερον［异］的普遍在场，κίνησις［动］同时是一种μὴ ὄν［不是］。但这意味着：就κίνησις［动］与所有另外〈那四个东西〉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来说，μὴ ὄν［不是］在κίνησις［动］中是在此的。由此在κίνησις［动］之是中、在五个东西之范围内，展示出了οὐσία μὴ ὄντος［不是之所是］、不是之在场（die Anwesenheit des Nichtseins）。要注意：这儿不涉及从三个到第四个的一种推论，而是涉及在五个自身之范围内通过专题性的向着κίνησις［动］定位——就它来说已经显明了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而来的一种展示。只要在κίνησις［动］中ἕτερον［异］已经在此是，但又已经存在着五个东西之间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那么，κίνησις［动］作为κίνησις［动］就已经是不同于ὄν［是］的。因此，该考察并未于κίνησις［动］那儿展示出某种东西，而是辩证地指出了ἕτερον［异］在朝向所有其他εἴδη［种］的κίνησις［动］中的普遍在场。


  只要该考察是一种形式-普遍的（formal-allgemein）考察，只要ἕτερον［异］具有这种普遍的在场，那么，该结果就立马κατὰ πάντα［对于所有的］都是有效的。


  β） 在普泛所有ὄντα［是者］中ἕτερον［异］的普遍在场。不是的普遍在场


  κατὰ πάντα γὰρ ἡ ϑατέρου φύσις ἕτερον ἀπεργαζομένη τοῦ ὄντος ἕκαστον οὐκ ὂν ποιεῖ［因为对于所有这些来说，异的本性使得每个都异于是而成为不是］（256d12以下），ἕτερον［异］于每个东西那儿的普遍在场，构成了它们之于每个ὄν［是者］的不同地是，即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构成了每个是者的不是：ἕκαστον οὐκ ὂν ποιεῖ［它使得每个成为不是者］、“它使得每个都成为某一不是者”。诸位要回忆起我们早前所遇到的ποιεῖν［使得］注489这一表达：ποιεῖν［使得］ = 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注490。因此，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在某种程度上把μὴ ὄν［不是者］带往是、带往在场。σύμπαντα κατὰ ταὐτὰ οὐκ ὄντα ὀρϑῶς ἐροῦμεν, καὶ πάλιν, ὅτι μετέχει τοῦ ὄντος, εἶναί τε καὶ ὄντα.［我们能够同样以这种方式正确地把所有这些都称作不是者；并且由于它们每个都分有是，故它们复又是是者。］（参见256e2以下）。因此，所有这些——只要我们在这儿已经将之展示为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那种东西——都：οὐκ ὄντα καὶ πάλιν ὄντα［既是是者，复又是不是者］，所有是者都是，并且作为是者同时又不是。在此于背后有着后面明确加以显示的那种东西，那就是在这儿这种不是（Nichtsein）意味着：ἕτερον［异］。这种ἕτερον［异］不仅赢得了对不是者（das Nichtseiende）之持存的展示，而且同时赢得了对于理解这种真正的“不（Nicht）”——迄今为止仅仅巴门尼德的论题使得其隐匿性成为可能——来说的基础。因此，只要ἕτερον［异］具有普遍的在场，那么，它就使得每一是者成为一种不是者。


  诚然，异的是之类型是不同的。柏拉图说，每一εἶδος［种］都是多、πολύ［多］，即在每一含有实事的是者中，就其什么来说，根据可能性还有着多种多样的其他含有实事的规定在此，并且可提取出来；每一具体的是者具有多种多样的什么之内容（Wasgehalten），对于辩证法的考察来说，这些什么之内容能够在对该ὄν［是者］的λέγειν［说］中被证明为共同在场于纯粹νοεῖν［看］中；并且恰恰这种共同在场的东西构成了在其什么上规定ὄν［是者］的那种东西。在这儿，同时有着后来亚里士多德将之展露为ὅρος［定义］、λόγος κατ' ἐξοχήν［显要的逻各斯］的那种东西的苗头。因此，每一εἶδος［种］都是多，并且同时是ἄπειρον［无限的］（256e6）、“无限的”——作为它所不是的。καὶ τὸ ὂν αὐτό［并且是者本身］（257a1）、“并且是者本身”以下面这种方式是它所是的，那就是：ὅσαπέρ ἐστι τὰ ἄλλα, κατὰ τοσαῦτα οὐκ ἔστιν［不同的东西是多少，它就在多少上不是］（257a4以下）、“不同的东西在多大范围上是（ist），它就恰恰在多大范围上不是（nicht ist）”。这意味着：不同地是（das Anderssein）是ὄν［是者］的不是（das Nichtsein），或者反过来：不是（das Nichtsein）是εἶναι τὰ ἄλλα［是别的东西］、“是别的东西（die Anderen sein）”。在是者之范围内的这种实情要径直加以接受，ἐπείπερ ἔχει κοινωνίαν ἀλλήλοις ἡ τῶν γενῶν φύσις［因为诸属的本性有着互相结合］（257a8以下），因为每一本己的持存、每一作为某种φύσις［本性］的γένος［属］，有着同其他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这儿完全显明了：只有基于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不是者之是方才能够加以澄清。


  由此我们已经穿过了《智者》中的辩证法的基本思考，人们通常将之取作对话的真正内核，而将对智者本身的考察视为所谓的外壳。在这一基本思考中——在它那儿分析ὄν［是］，στάσις［静］，κίνησις［动］，ταὐτόν［同］，以及μὴ ὄν［不是］或ἕτερον［异］的辩证关系，κίνησις［动］是那引导着考察的东西。但我要再次明确强调，κίνησις［动］首先真的不是主题。真正要加以显示的东西是：ἕτερον［异］、不同地是（das Anderssein），在每一可能的εἴδη［种］中都是在此的；它能够和它们共同到场是，即具有同所有其他的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我强调，这种辩证法的考察基于κίνησις［动］来进行，这在原则上不是必然的。στάσις［静］、ὄν［是］或者ταὐτόν［同］也同样能够充当真正的考察之引导线索。然而，为何恰恰κίνησις［动］是专题性的，并且恰恰要与之相关联来说明ἕτερον［异］的可能的在场，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正如上述辩证法的考察针对着ἕτερον［异］，以便取得同ἐναντίον［对立］的区分，同样，现在基于ἕτερον［异］这一新现象，辩证法的ἕτερον［异］之领域变得可见了；换句话说：ἕτερον［异］自身之结构在概念上被澄清了。μὴ ὄν［不是］概念现在是可规定的了。


  §78. 在概念上澄清ἕτερον［异］之结构。对μὴ ὄν［不是］概念的规定（257b-259d）


  a） 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注491作为ἕτερον［异］的基本结构。“不”所具有的把事情加以展开的性质


  α） 在“不”的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分：ἐναντίον［对立］和ἕτερον［异］（空洞的“对立”和含义实事的相异）


  Ὁπόταν τὸ μὴ ὂν λέγωμεν, ὡς ἔοικεν, οὐκ ἐναντίον τι λέγομεν τοῦ ὄντος ἀλλ' ἕτερον μόνον.［当我们说不是者时，我们似乎并不在说是者的对立者，而是仅仅在说其相异者］（257b3以下）。“如果我们谈论μὴ ὄν［不是者］，那么，我们并未说诸如某种同是者（Seiendes）绝然互相排斥的ἐναντίον［对立者］，而是μόνον［仅仅］在说ἕτερον［相异者］，我们仅仅用μὴ ὄν［不是者］意指某一另外的东西。”这个“仅仅”、ἕτερον μόνον［仅仅相异］，意味着ὄν［是］还保存着。往强的说，就是：“不”、μή［不］之是，无非就是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向着……而是之在场（die Anwesenheit des Seins-zu）。这仅仅是我们在这儿阐释性地将之赋予给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理念的更加清楚的表达。不之是、在ἕτερον［异］的意义上的μή［不］，是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δύναμις［可能性］。这并未被柏拉图这样加以展露，而是隐含在κοινωνία［结合］理念中。


  Οἷον ὅταν εἴπωμέν τι μὴ μέγα, τότε μᾶλλόν τί σοι φαινόμεϑα τὸ σμικρὸν ἤ τὸ ἴσον δηλοῦν τῷ ῥήματι;［例如，当我们说某个东西不大时，难道在你看来我们更多地在指某个小的东西而不是某个相等的东西？］（257b6以下）因此，μὴ μέγα［不大］并不单单意味着在离μέγα［大］最远的东西之意义上的“小”，而且它也能够意味着：“不更大”、“相等”。在这儿也显明了：柏拉图的确没有充分地澄清在这儿扮演着某种角色的对立关系（Gegensatzverhältnis）。对于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ἕτερον［异］是一种ὄν［是］；因而某种东西还保存着，它并不包含着绝对的排斥。因此，ἀπόφασις［否定］，除了可以被解释为在否定中意指于排斥意义上的“对立（das Gegen）”之外，而且在否定中还可以仅仅意指：οὐκ［非］或μή［不］这样的前缀，τῶν ἄλλων τὶ μηνύει［揭示着某种另外的东西］，显示着某些与之相关联μή［不］才得以被说出的另外的东西。Οὐκ ἄρ', ἐναντίον ὅταν ἀπόφασις λέγηται σημαίνειν, συγχωρησόμεϑα, τοσοῦτον δὲ μόνον, ὅτι τῶν ἄλλων τὶ μηνύει τὸ μὴ καὶ τὸ οὒ προτιϑέμενα τῶν ἐπιόντων ὀνομάτων, μᾶλλον δὲ τῶν πραγμάτων περὶ ἅττ' ἂν κέηται τὰ ἐπιφϑεγγόμενα ὕστερον τῆς ἀποφάσεως ὀνόματα.［因此，我们不要同意一旦说出否定就意指着对立，而是要仅仅同意下面这点：不和非这样的前缀揭示着不同于后面那个词的某种东西，说得更准确就是，揭示着不同于否定词后面的那个词所表述的事物的某种东西。］（257b9以下）ἀπόφασις［否定］在这儿被明确刻画为τὶ μηνύει［它揭示某种东西］、“它显示某种东西”，并且尤其是τῶν πραγμάτων［对事情］、“对事情本身”的显示注492。ἀπόφασις［否定］之μηνύειν［揭示］是περὶ τὰ πράγματα［关于事情］的，也即是说，μή［不］具有δηλοῦν［揭示］之性质，它使公开，让某种东西被看。这种否定进行着当下化，它让某种东西被看见：πράγματα［诸事情］——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在由各种实事上的联系而来的一种先行给出的视域中来照面——之不同地是。因此，作为空洞的“对立（Gegen）”的ἐναντίον［对立］，不同于含有实事内容的“异（Anderen）”。


  β） 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不”。否定作为让-被看。在现象学中对否定的积极理解


  通过把ἐναντίον［对立］、空洞的“对立”和ἕτερον［异］、含有实事内容的异相区别，也已经为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更加深入的把握给出了先行标画。与在单纯进行命名的同一化中对某种东西的瞎盲谈及相对照，在该东西同他者的共同在场之如何中，有着对该东西的一种进行揭开的看。并且与同这种进行命名的同一化相应的、单纯瞎盲的排斥相对照，有着——如果对ἀπόφασις［否定］的阐释是正确的话——一种进行揭开的否定，它恰恰在那被否定的事情中让某种东西被看。由此不（das Nicht）和否定（die Negation）被理解为进行展开的不（erschließendes Nicht）。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不-化（das Ver-nichten）注493、说-不（das Nein-sagen），是一种让-被看（ein Sehen-lassen），而不是一种让-消失（ein Verschwinden-lassen）、一种把被说者带到-无-前面（ein Vor-das-Nichts-Bringen des Gesagten）——如在纯粹进行命名的规定面前的那种单纯的排斥那样。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查这些联系，下面这点就会变得清楚：这样加以理解的否定，如果它自身具有展开性质（Erschließungscharakter），那么它在具体地揭开是者之范围内就能够具有净化（Reinigung）作用，从而否定自身就获得了生产性的性质（produktiver Charakter）。为了在其各种结果上真实地理解它，尤其对于概念之诸结构的构造来说，对于一般概念化来说，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从传统的认识论和判断理论那儿、从对认识、判断、概念等等的传统把握那儿摆脱出来。对否定的积极理解，对于原初和单单只进行各种展示的那种研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在现象学的研究本身中，否定获得了一种突出的地位：在下面这一意义上的否定，即它进行在对某一实事内容的先行占有和揭开的范围内。这是现象学中独特系统化的东西，以至于如果现象学真的被从事，那它总是在对事情的先行的看中进行。系统化的东西不是任何根据某种构造和某一系统来进行定位的诸概念间的设计出来的联系，相反，系统化的东西奠基在对事情本身的先行展开之上注494——基于它，否定然后取得了使那被看见的东西之概念化得以可能这一积极的成就。


  此外，只有在这种生产性的否定之基础上——柏拉图在这儿至少已经预感到了它，即使他还没有在其真正的、实事性的各种结果上探究它——位于命题或判断之系词中的那一困难的逻辑难题才变得清楚：澄清在诸如A是B、A不是B这样的命题中的“是（ist）”和“不是（ist nicht）”。与对是者的判断相联系的这种“不”之意义向来给逻辑学制造了种种麻烦，直到今天它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在最后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那些部分——它们紧接着对ἕτερον［异］的讨论，我们将有机会进一步对之进行探讨。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否定性之概念——显然依据亚里士多德——具有一种积极的含义，但仅仅是下面这样：否定性（Negativität）是一种通道（ein Durchgang），因为同希腊人那单纯进行展开的辩证法相比，他的辩证法的整个定位对准着本质上不同的诸结构。


  对五个γένη［属］的考察目的在于展露ἕτερον［异］，由此也在于下面这一可能性，那就是能够使得μὴ ὄν［不是］作为ὄν［是］变得可理解。ἕτερον［异］本身的这种结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还会在下面这一意义上得到更加清楚的把握，那就是：ἕτερον［异］被指明为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基于对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的澄清，μὴ ὄν［不是］之οὐσία［所是］首次变得完全清楚。随着对ἕτερον［异］作为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的澄清，以及对μὴ ὄν［不是］作为οὐσία［所是］的澄清，关于μὴ ὄν［不是］的更为严格的辩证法的考察就结束了。然后，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所发现的，虽然为λόγος［逻各斯］引入了含有实事的新东西，但我们在辩证法上并未再经验到任何特别的东西。这仅仅是考察的一种应用，就像它在这儿关于κίνησις［动］和ἕτερον［异］所进行的那样。为了理解某种被迫的过渡（257c），我们目前必须在一种更加清楚地把握ἕτερον［异］之意义上，考虑到前面的考察和接下来的考察之间的联系。


  b） 更加清楚地把握ἕτερον［异］的结构：澄清ἕτερον［异］作为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μὴ ὄν［不是］作为οὐσία［所是］注494a


  α） ἕτερον［异］作为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这一观念的具体化。反面（μόριον［部分］）和反-面（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注494b


  考察在这儿突然以下面这一句子开始：Ἡ ϑατέρου μοι φύσις φαίνεται κατακεκερματίσϑαι καϑάπερ ἐπιστήμη.［在我看来，如知识一样，异的本性也分散为了许多部分。］（257c7以下）下面这点显现出来：ἕτερον［异］的φύσις［本性］ κατακεκερματίσϑαι［分散为了许多部分］。κατακερματίζειν［分散］意味着“分割（zerstückeln）”，并且通常在把一个面值大的钱币兑换成一些面值小的钱币之意义上使用。在这一比喻那儿，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澄清这儿的表达、后面的表达（258e1）注494c以及《巴门尼德》中的表达（144b4以下）注494d所具有的含义。κατακερματίζειν［分散］意味着：把一个面值大的钱币兑换成一些面值小的钱币，而那些面值小的钱币自身还是钱币；它是这样一种兑换、化零，那就是μέρη［诸部分］自身具有大钱币整体所具有的性质。κατακεκερματίσμένα［分散开的东西］无非就是在《斐德罗》中被规定为διεσπαρμένα［分散开的东西］（265d4）注494d的那种东西：不是散乱四处分布的那任意的单个东西，而是一个大〈面值钱币〉中的那些小钱币，是γένος［属］中的〈那些分散开的东西〉。大往小的这种兑换，现在要就ἕτερον［异］来加以澄清。


  对于这一目的，柏拉图指点要参阅ἐπιστήμη［知识］：καϑάπερ ἐπιστήμη［如知识一样］（《智者》257c8）。甚至ἐπιστήμη ［知识］之观念也能够这样被兑换成一些更小的钱币，就像我们早前在对话的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πολλαὶ τέχναι εἰσί［许多技艺是］（参见257d1）、“有许多的技艺”——于它们所有中作为τέχνη［技艺］的τέχνη［技艺］之性质在此是。Οὐκοῦν καὶ τὰ τῆς ϑατέρου φύσεως μόρια μιᾶς οὔσης ταὐτὸν πέπονϑε τοῦτο.［因此，异的本性之诸部分也遭受了同样的情形，尽管异的本性是一。］（257d4以下）显然，异的φύσις［本性］之μόρια［诸部分］、诸部分，如ἐπιστῆμαι［诸知识］在其与ἐπιστήμη［知识］的关系中那样，或如τέχναι［诸技艺］在其与τέχνη［技艺］的关系中那样，处在同样的情形中。在这儿使用了“μόρια［诸部分］”这一表达；因此，ἕτερον［异］的φύσις［本性］具有μόρια［部分］。要追问的是：ὅπῃ δὴ λέγωμεν［我们该如何说］（257d6）、“现在我们应以何种方式理解”ἕτερον［异］的φύσις［本性］被兑换成单个的东西？φύσις ϑατέρου［异的本性］的这种化整为零（Vereinzelung）注495必须在下面这一意义上被更加清楚地把握，那就是：把首先空洞的异之观念进行一种实事化（Versachlichung）注496。当我们说“化整为零”时，对于柏拉图来说涉及的不是在个别的此时此地之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Konkretion），而是仅仅涉及对空洞的、普遍的ἕτερον［异］的一种实事化（Versachlichung）。在这种实事化那儿，现在要问的是μόρια［诸部分］、诸部分，即那些小钱币处于何种情形。Ἔστι τῷ καλῷ τι ϑατέρου μόριον 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异的某个部分是与美相反的吗？］（257d7）“对于καλόν［美］来说，有从反面提出来的τι μόριον［某个部分］、某个部分吗？”基于这一问题下面这点变得清楚，那就是柏拉图在这儿于双重意义上使用了μόριον［部分］这一表达：首先，在小钱币的意义上，即对形式性的东西进行含有实事的化整为零之意义上；其次，在差异性之范围内相对于某个东西的另外的东西之意义上。μόριον［部分］的这双重含义，在τέχνη［技艺］之比喻那儿、在同τέχνη［技艺］的比较那儿是不可能的。因此，同τέχνη［技艺］的比较恰恰错失了决定性的东西。τέχνη［技艺］在其自身并不具有ἕτερον［异］的那种独特性质，即不具有这儿正在谈论的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之性质。差异性在其自身通过与某一他者的关联而得到刻画，通过这点，对作为差异性的差异性的每一实事化同时是对某一确定的他者的一种具体化。随着实事化，同时确定出了某一确定的差异性中的某一实事上的他者，从而μόριον［部分］在这儿意指双重东西：首先，相对于作为γένος［属］的差异性的纯然实事化；其次，尤其指相对于个别化了的某一东西的实事性的他者。


  现在要显示的是：正如ἕτερον［异］到处在此是，同样，他者之是随着某一东西之是而被确定。在这儿浮现了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这一表达来取代ἕτερον［异］。ϑέσις［安排］在这儿要被理解为确定（Setzung），但不是在造成（Stiftung）或引起（Erzeugung）这种意义上，而是在下面这一意义上：把某种已经在此是的东西确定为在此，因而是在“让它把自己预先确定为在此”之意义上。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在这儿就具有这一意义。现在问题是：与καλόν［美］相反的那个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相反的东西］是否是τί［某种东西］、某种东西、某一ὄν［是者］，或者它是否是ἀνώνυμον［无名称的］、“无名称的”，——它在这儿恰恰与那没有自己的含有实事性并由此也没ἔχει［有］ἐπωνυμίαν［名称］的那种东西同义。Τοῦτ' οὖν ἀνώνυμον ἐροῦμεν ἤ τιν' ἔχον ἐπωνυμίαν; -Ἔχον［那我们说它是无名称的，还是有名称的？——有。］（257d9以下）“它有一个可能的名称”、即基于它自己的含有实事性而从它自己那儿有着一个对于它自己本身之单义的名称的某一指向吗？“事实上有”。ὃ γὰρ μὴ καλὸν οὐκ ἄλλου τινὸς ἕτερόν ἐστιν ἤ τῆς τοῦ καλοῦ φύσεως.［因为不美无非是异于美之本性的某个他者。］（参见257d10以下）因为μὴ καλόν［不美］、与καλόν［美］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相反的］的那个东西，无非就是ἕτερον ἄλλου τινός［异于某个其他东西］、它同某一另外的东西相反注497。在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中、在不（das Nicht）中所确定的东西，不可在随意的无性（die Nichtigkeit）之空洞领域中理解，相反，它是ἕτερον ἄλλου τινὸς［异于某个其他东西］、是某一他者之不（das Nicht eines Anderen）。因此，说不（das Neinsagen）、在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中的不化（die Vernichtung），是某一结合的东西。由此会得出什么呢？


  β） 作为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的μὴ ὄν［不是］之结构。μὴ ὄν［不是］之含有实事性。它的是（οὐσία［所是］）之完全尊严。在五个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之范围内μὴ ὄν［不是］作为独立的εἶδος［种］


  下面这点显现出来了：在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中说不（das Neinsagen），不是任意的〈说不〉，而是一种结合的〈说不〉。要问的是：由此会得出什么？Ἄλλο 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τινὸς ἑνὸς γένους ἀφορισϑὲν καὶ πρός 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αὖ πάλιν ἀντιτεϑὲν οὕτω συμβέβηκεν εἶναι τὸ μὴ καλόν;［由此岂不可以得出，不美是在是者的某个属中划分出来的某一另外的东西，但复又与某个是者相反？］（257e2以下）由此会得出：μὴ καλόν［不美］：1.是ἄλλο τι［某一另外的东西］；它自身根据其自身是“某种另外的东西”，“根据是者那某一确定的含有实事的家系、γένος［属］划分出来”；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相反的东西］作为他者具有一种确定的、含义实事的起源——该起源于它那儿在此是。2.它作为这种被划分出来的东西，是被放到一边的东西，


  αὖ πάλιν πρός τι τῶν ὄντων ἀντιτεϑέν［复又同某一是者相反］、“复又返回”到它由之源出的东西。它不仅仅在起源上被规定了，而且它作为这样的东西、作为这种从γένος［属］所源出的东西，在“相反（Entgegen）”之性质中、在“再次返回到它由之源出的东西”之性质上被确定。基于它的起源和它向其历史的回返，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它自己的含有实事性变得可见注498。因此，μὴ καλόν［不美］是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并且尤其是ἀντίϑεσις ὄντος δὴ πρὸς ὄν［是者与是者的相反］、“某一在场的东西、现成的东西同另一现成的东西”的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正如λόγος［逻各斯］一样，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在这儿必须在双义上加以理解；它在这儿意味着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相反的东西］，就像λόγος［逻各斯］经常意味着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一样。但如果μὴ καλόν［不美］如此通过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而源出于某一γένος［属］、即源出于καλόν［美］，——那么，最终岂不它由之源出的καλόν［美］是τῶν ὄντων［是者］中μᾶλλον［更多的］、更多地是着，而μὴ καλόν［不美］是ἧττον［较少的］？（参见257e9以下）Οὐδέν［绝不］（257e11）。“绝不”；相反，两者是ὁμοίως［同样的］（258a1）、它们具有相同的在场之基本方式。Καὶ τἆλλα δὴ ταύτῃ λέξομεν［我们以相同的方式说其余的］（258a7）；因此，我们能够这样辩证地理解所有其余的ἕτερον［异］于其中是在场的是者、所有其余的μόρια ϑατέρου［异之部分］，以至于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相反的东西］是一种ὄν［是者］，并且尤其和它被确定为与之相反的那种东西ὁμοίως［同等地］是着。由此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正如在差异性作为差异性的意义上，他者通过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而不同于某一东西在此是，同样，在差异性变换为更小的差异性、即变为含有实事的各种具体化的每一变换中，μὴ ὄν［不是者］是一种ὄν［是者］。因此：ἡ τῆς ϑατέρου μορίου φύσεως καὶ τῆς τοῦ ὄντος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ἀντικειμένων ἀντίϑεσις οὐδὲν ἧττον, εἰ ϑέμις εἰπεῖν, αὐτοῦ τοῦ ὄντος οὐσία ἐστίν.［当异的某一部分之本性和是的本性被确定为彼此相反时，反面——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并不比是者本身更不是所是。］（258a11以下）在差异性中的具体的他者，与那被确定为与之相反的那种东西相比，并不更少在此：οὐσία［所是］。


  柏拉图现在再次强调：ἀντίϑεσις οὐκ ἐναντίον σημαίνουσα［相反并不意指对立］（参见258b3），它并不意指空洞的、纯粹的不（das leere und reine Nicht）。ἀλλὰ τοσοῦτον μόνον, ἕτερον ἐκείνου［而是仅仅这么多：与之相异］（258b3），关于不（von Nicht）而是“仅仅意指这么多”：于其中恰恰表现为与那一东西相异的“他者”。Δῆλον ὅτι τὸ μὴ ὄν, ὃ διὰ τὸν σοφιστὴν ἐζητοῦμεν, αὐτό ἐστι τοῦτο.［显然，由于智者的缘故我们才进行寻找的不是者，就是这种东西。］（258b6以下），显然，由于智者的无可置疑的现成地是而促使我们去寻找的不是者，恰恰并且无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通过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相反的东西］或ἕτερον［异］在λέγειν［说］中所展露为必然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那种东西。


  由此柏拉图已经在概念上使得ἕτερον［异］本身变得透彻。这以下面这种方式发生，那就是他指出：差异性作为差异性，只要它在一个具体的、含有实事的是者那儿是在此的，那么，它就会导致差异性中含有实事的他者、因而具体化、μόριον ἕτερου［异的部分］自身就总是一种ὄν［是］、是（Sein）；结果就是ὄν［是］的反面、μὴ ὄν［不是］自身，被称作一种ὄν［是］，并且尤其被称作下面这种ὄν［是］：它作为相对于某一东西的他者，绝不是ἧττον ὄν［较少的是］、较少的是（Weniger Sein），而是ὁμοίως ὄν［同等的是］。因此，在这一新揭示出来的ἕτερον［异］之领域、在同空洞的ἐναντίον［对立］的相反中，两者、即某一东西和他者都具有完全的在场之尊严（die volle Dignität der Anwesenheit）、〈完全的〉是之〈尊严〉。这是一种独特的论证方法，真正说来不是论证，而是对差异性之具体化的意义的一种展示。差异性给出了：只要它以相异地是这种方式（in der Weise des Verschiedenseins）波及某一东西和他者，那么，两者都是。因此，柏拉图以及赢得了作为ὄν［是］的一种μὴ ὄν［不是］。


  由此对话中的考察达到了一种临时性的目的。μὴ ὄν［不是］是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是ἕτερον［异］之结构；而ἕτερον［异］是一种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东西，它具有在任何他者中的普遍在场：ἕκαστον οὐκ ὂν ποιεῖ［使每个都不是］（256e1以下）。因此，μὴ ὄν［不是］οὐδενὸς τῶν ἄλλων οὐσίας ἐλλειπόμενον［并不比其他东西缺少所是］（258b8以下），“就οὐσία［所是］、在场来说，它和其他东西并无二致。”ἐνάριϑμον τῶν πολλῶν ὄντων εἶδος ἕν［算是众多是者中的一个种］（258c3）、它自身于是者那儿是一种特有的“可见性”，在每一作为是者的是者那儿它能够一道被看见，并且它作为这种独立的εἶδος［种］，ἐνάριϑμον［被算］、“被算”入各种各样的εἴδη［种］ 中，它出现在是者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这种ἐνάριϑμον［被算］、这种“被算”，明确涉及到前面在ὑπόϑεσις［前提］中先行设定的数目五。数目在这儿无非代表着在一个确定的、专题性地加以确定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范围内各种关联的完备性和彻底性，即ὄν［是］、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ταὐτόν［同］之间的结合——在它们当中ἕτερον［异］作为εἶδος ἕν［一个种］突显出来。


  因此，我们已经μακροτέρως［相当地］、“非常严重地”远离巴门尼德的ἀπόρρησις［禁令］（参见258c6以下）、“禁令”，即要远离对μὴ ὄν［不是］的探究；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相信它。我们不仅通过毕竟敢于探究巴门尼德所禁止的μὴ ὄν［不是］而违背了他的禁令，而且εἰς τὸ πρόσϑεν ἔτι ζητήσαντες ἀπεδείξαμεν αὐτῷ［往前走，在研究中向他证明］（258c9以下）、“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并向他指出某种实事性的新东西”：μὴ ὄν［不是］自身作为εἶδος［种］而变得可见。


  γ） 同巴门尼德相比，柏拉图于μὴ ὄν［不是］之学说上的实事性的进步。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和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


  柏拉图现在对关于μὴ ὄν［不是］的这种新的、根本的揭示有了一个明确的意识。他在该揭示所触及的东西中清楚地表达该揭示。他说：οὐ μόνον τὰ μὴ ὄντα ὡς ἔστιν ἀπεδείξαμεν［我们不仅证明了不是者是］（258d5以下）、我们不仅指出了μὴ ὄν［不是者］是，而且还特别地τὸ εἶδος ὃ τυγχάνει ὂν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 ἀπεφηνάμεϑα［揭示了不是者所归属的种］（258d6以下），“我们还展示了这种μὴ ὄν［不是者］本身的τὸ εἶδος［种］、外观”。我们已经指出这种μὴ ὄν［不是者］本身看起来怎样。这一展示包含两样东西：τὴν ϑατέρου φύσιν ἀποδείξαντες οὖσάν τε καὶ κατακεκερματισμένην ἐπὶ πάντα τὰ ὄντα πρὸς ἄλληλα［揭示出异的本性是着，并且分散于所有彼此相对的是者身上］（参见258d7以下）。我们于它自身那儿探究其可见性，并且，1.我们通过让它的结构作为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变得可见而把τὴν ϑατέρου φύσιν［异的本性］展示为οὖσάν［是着］：μὴ ὄν［不是者］是某种东西，它一方面同某一他者ἀφορισϑέν［区分开来］（257e2）、“区分开来”，但另一方面，作为这种被区分开的东西，它同时也πάλιν［复又］、“再次返回（wiederum zurück）”、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257e3）、“之于他者”，之于被区分开的东西，并与之共同属于同一个γένος［属］、属于同一个家系。2.我们由此同时指出那贯穿于所有是者的差异性的变换之可能性（die Auswechslungsmöglichkeit）：任何含有实事的他者，在源于某一确定的γένος［属］这种起源上是它所是的，从而它作为他者是同某一东西相反的。因此，μὴ ὄν［不是］是一种κατακεκερματισμένον ἐπὶ πάντα ［分散于一切身上的东西］（参见258e1）、“分散在一切身上”——在钱币兑换之意义上；作为差异性的差异性中那面值大的，兑换成了各种不同的是者之可能的诸具体化。现在无人会再说：我们在言谈μὴ ὄν［不是者］时——如果我们宣称μὴ ὄν［不是者］之ὄν［是着］、μὴ ὄν［不是者］之εἶναι［是］——我们一无所指，并试图就无而证明它的是（sein Sein）。相反，我们已经为μὴ ὄν［不是］找到了一个确定的、新的概念，一个结构，即与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相区别的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


  在259a-b，柏拉图再次总结性地重复了结论，并将之置于辩证法的任务中。因为仅仅现在，基于对μὴ ὄν［不是］的这种揭示，辩证法才在其作为基本研究的可能性中变得可见。因此，柏拉图首次将它形成概念。


  c） 作为ἕτερον［异］的μὴ ὄν［不是］，作为辩证法的可能性基础。对辩证法的第四个刻画


  通过作为ἕτερον［异］的μὴ ὄν［不是］，以及ἕτερον［异］本身变换为具体的是者这种变换之可能性，辩证的科学才是可能的。这门科学不是无用的游戏，而是χαλεπὸν ἅμα καὶ καλόν［艰难同时美好］（259c4以下）、“艰难，但同时又美好”的东西。它之所以是艰难的，那是因为我们在辩证法的园地里不可能通过空洞且盲目地在概念上钻牛角尖来进行工作，相反，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真正意义是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让各种可见性、εἴδη［种］于是者本身那儿被看。并且这门科学是美好的，因为辩证法作为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作为在其各种可能的可见性上对是者的分开，在其是本身上让是者的界限变得可见，并由此首先在其在场上显示是者。因此，对于διαλεκτικός［辩证学家］来说，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是：τοῖς λεγομένοις οἷόν τ' εἶναι καϑ' ἕκαστον ἐλέγχοντα ἐπακολουϑεῖν［能够在盘问中逐个探究那些被说的东西］（259c8以下），“能够”ἐπακολουϑεῖν［探究］、“探究”τοῖς λεγομένοις［那些被说的东西］、“被说的东西”；并且尤其在其被说地是（Gesagtsein）中探究被说的东西，即探究在每一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中于ὄντα［诸是者］或εἴδη［诸种］身上被一道说的东西；并且对εἴδη［诸种］进行ἐλέγχειν［盘问］、“示众”、展露、让被看，不仅仅在随意的序列上，而且ἐκείνῃ καὶ κατ' ἐκεῖνο［照那样并根据那样］（259d1）、在当时各自的、于其中它们得以被说的着眼点上，以及在同该着眼点向之引导的东西的关联中。因此，唯有这种διαλεκτικὴ ἐπιστήμη［辩证的知识］才是一种ἔλεγχος ἀληϑινός［真正的盘问］（参见259d5以下）。因此，辩证法之真正的、确定的观念——如它在这儿所突显出来的那样，通过ἕτερον［异］之观念以及通过将之规定为相对于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的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才变得可能。


  d） 附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的“不”之“理论”注499。在巴门尼德、安提司特涅斯和柏拉图（《国家篇》、《会饮》、《智者》）那儿的“不”。对安提司特涅斯同义反复的逻辑的克服。辩证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对立理论。——对《智者》的进一步划分


  柏拉图在《智者》前早就已经、或许在其真正哲学活动的一开始就已经看到了在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空洞的否定（die leere Negation）和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进行展开的不（das erschließende Nicht）之间的区别。但他很晚才真正掌握该区别，即他很晚才真正看清ἕτερον［异］之概念。这一区别首先于各种不可能性（die Unmöglichkeiten）那儿显现出来，而这些不可能性从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作为单纯的否定以及同一化作为单纯的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如在安提司特涅斯那儿那样——那儿产生，并且人们想以此为基础把那些不可能性发布为可能。因此，如柏拉图在《国家篇》（Politeia）第五卷中说：ἡ φύσις φαλακρῶν καὶ κομητῶν ἐναντία［秃头者的本性和长发者的本性是对立的］（参见454c2以下），“秃头者的φύσις［本性］和长发者的〈本性〉是不同的”。基于安提司特涅斯的逻辑之论点，即我们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总是仅仅能够说同一的东西，我们无疑能够说并得出下面这一结论：ἐπειδὰν ὁμολογῶμεν ἐναντίαν εἶναι, ἐὰν φαλακροὶ σκυτοτομῶσιν, μὴ ἐᾶν κομήτας, ἐὰν δ' αὖ κομῆται, μὴ τοὺς ἑτέρους.［假如我们同意是对立的，那么：如果秃头的人是鞋匠，长发的人就不得是；如果长发的人是鞋匠，秃头的人就不得是。］（454c3以下）“如果秃头的人具有做鞋这项τέχνη［技艺］”，如果做鞋与他相适合，那么，“那些是长发的人”就不能成为鞋匠。柏拉图如下面这样刻画这一进程：κατ' αὐτὸ τὸ ὄνομα διώκειν τοῦ λεχϑέντος τὴν ἐναντίωσιν, ἔριδι, οὐ διαλέκτῳ πρὸς ἀλλήλους χρώμενοι.［单单根据名称来追逐被说者的对立，彼此间使用的是争吵而不是对话。］（454a7以下）在说-对立（das Dagegen-sagen）那儿，即说-不（das Nicht-sagen）那儿，单单紧紧抓住被说出来的东西、抓住语词那外在的同一性和唯一性——因为人们仅仅致力于争吵而不是对某一事情的对话。因此，柏拉图在这儿将共同一起把某一事情说透赋予διαλεκτικός［辩证学家］或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反之，在ἀντιλογικός［辩论者］，或ἐριστικός［争吵者］和ἐρίζειν［争吵］那儿，则是单纯的语词游戏。但我们还无法反对上面的论点，只要我们还没有让下面这点变得透彻：λόγος［逻各斯］是异于对ταὐτόν［同］进行一种λέγειν［说］的某种东西。这看起来完全形式逻辑的任务有着毕竟首先使得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这一影响。在这儿，第一次提出了否定之难题，并且迈出了第一步。


  这在现象学上可加以简略地加以澄清。在每一说-不（das Nicht-sagen）中的任何“不（Nicht）”，无论在语言上明确与否，作为对……的言说（Sprechen von…）而具有显示之性质（der Charakter des Aufzeigens）。甚至空洞的不（das leere Nicht），对某种东西之于任何随意的东西的单纯排斥，也在显示；但它只不过显示否定奠基其上的、因而在说-不中同无（das Nichts）相区分的那种东西。这种空洞的否定，仿佛把意指、λέγειν［说］和νοεῖν［看］置于无前；它无非是让奠基着被否定的东西的那种东西被看。这就是在巴门尼德那儿的否定之意义。因此，这种置于无前面、纯粹进行排斥的否定，首先在我们逻辑学的发展史中、在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把握中得到揭示。但这不可以诱使我们以为这种否定、空洞的排斥是最切近的东西和通常在λέγειν［说］中实施出来的东西。相反，源始的否定恰恰是柏拉图将之展露为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而后亚里士多德在一种值得注意的术语之反转中将之称作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的那种东西。那种空洞的否定——正如它一直到柏拉图都统治着λέγειν［说］，不是从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原初研究那儿产生出来，相反，它基于一种特定的——不可理解为责备——仓促的是之理论、即基于巴门尼德的是之理论产生出来。巴门尼德首次看到的在此之普遍性质（der Charakter des Da）、εἶναι［是］之〈普遍性质〉，对他来说同时成为了是者整体之含有实事的领域。因此，他将是态学上的是之意义（der ontologische Sinn des Seins）等同于是态上的是者之全体（die ontische Gesamtheit des Seienden）。只要这出现了，那么，对于任何说-不而言，的确仅仅剩下无——因为的确除了作为ὄν［是］的ἕν［一］之外别无什么注500。由此显明：对λόγος［逻各斯］以及逻辑学的澄清，往回引到当时关于是之意义的清晰度上。我们能够设想：基于对μὴ ὄν［不是者］之ὄν［是］的新的洞察，柏拉图同时为阐释λόγος［逻各斯］赢得了一个新的基础；因而同柏拉图在规定和澄清是者时所取得的进步相应，出现了一种对λόγος［逻各斯］进行彻底的把握这一新的可能性——就像它事实上在《智者》中首次出现那样。


  因此，柏拉图早已看到了ἕτερον［异］——这要加以强调，但并未在概念上把握住它。例如，在《会饮》中狄俄提玛（Diotima）说：Μὴ τοίνυν ἀνάγκαζε ὃ μὴ καλόν ἐστιν αἰσχρὸν εἶναι, μηδὲ ὃ μὴ ἀγαϑόν, κακόν. οὕτω δὲ καὶ τὸν Ἔρωτα ἐπειδὴ αὐτὸς ὁμολογεῖς μὴ εἶναι ἀγαϑὸν μηδὲ καλόν, μηδέν τι μᾶλλον οἴου δεῖν αὐτὸν αἰσχρὸν καὶ κακὸν εἶναι, ἀλλά τι μεταξύ τούτοιν.［那么，不能必然说不美就是丑、不好就是坏。爱神也同样如此；可以承认他既不好也不美，但他并不由此就必定是丑和坏，相反，他是介于二者中间的。］（参见202b1以下）柏拉图后来才将ἕτερον［异］揭示为范畴并加以把握，但这还是基于那本质上、甚至还位于亚里士多德那儿的巴门尼德的是态学。亚里士多德在对否定的展开上继续推进。他更加清楚地把握了对立学说——正如在它的形成上柏拉图迈出了第一步一样。我在这儿无法总的阐述它，而是只能给出最必需的。


  亚里士多德在ἀντικείμενον［对立］这一形式术语下总结了对立地是（das Gegenübersein）、对立（das Gegen）、最宽泛意义上的“不”的所有不同的方式。他区分出四种ἀντικείμενα［对立］方式：1.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矛盾，他第一次揭示了它，尽管它的确已经隐含在柏拉图那儿；因为只有对φάσις［说］本身有着某种洞察，方才能看到自相反对地-说（der Wider-spruch）。2.ἕξις［具有］和στέρησις［缺失］之间的对立。3.ἐναντία［相反］。4.τὰ πρός τι［相对物］注500a。


  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的例子是：A是B——A不是B；ἕξις［具有］和στέρησις［缺失］的例子是：某一运动的东西——某一不-运动的东西；ἐναντία［相反］的例子是：美的——丑的；πρός τι［相对物］的例子是：一倍——一半、前——后。于是亚里士多德更加深入地把握了ἐναντίον［对立］，从而也更加深入地把握了柏拉图的ἕτερον［异］。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已经更加清楚地看到：在ἐναντίον［对立］中某一自我同一的东西是构建性的——毕竟着眼于它方才可能有某种διαφορά［差异］。因此他追问同一的方面，鉴于它某种东西方才能被说成是相对于某一东西的他者。只要这种同一的方面首先通过γένος［属］表现出来，其次通过εἶδος［种］表现出来，那么，在这儿于ἐναντίον［对立］本身之范围内就会出现一种区别。在对ἐναντίον［对立］的更加深入的把握和一般对立之间的这种联系，已经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纯粹是态学上的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这两概念、即把家系、起源和可见性修正为真正形式逻辑的范畴——就像它们后来作为属和种在起作用那样。把是态学的概念改造为形式逻辑的概念这整个问题，同μὴ ὄν［不是］之理论相联系——该理论是一个纯粹是态学的理论。在柏拉图那儿，我们绝不可以把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翻译为属和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十卷第3章和第5章，通过对第五卷第10章的总结探讨了对立学说注501。注502


  在259e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阐释，同柏拉图基于对ἕτερον［异］的新揭示而来的对辩证法的刻画相连接。尤其是259e—261c，显示了为何必须在同该对话之主题的联系中明确澄清λόγος［逻各斯］是什么。261c—263d给出了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263d—264d给出了对δόξα［意见］和φαντασία［想象］的分析；要注意：后者跟随着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并且被嵌入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中。从264d直至结束，现在基于对μὴ ὄν［不是］、λόγος［逻各斯］和δόξα［意见］的新意义，接着澄清早前已经给出的对作为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κή［辩论技艺］的智者之τέχνη［技艺］的解释。恰恰这一过渡——即从现在所赢得的辩证法之观念和辩证法的基本探究过渡到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对于理解整个对话来说是重要的。辩证法的恒常主题是在其可能性上澄清智者的生存。我要强调，恰恰于这一过渡那儿，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在原则上反思下面这点：凭借辩证法的基本考察赢得了什么，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与之处于何种情形，以及所有这些如何都属于对话本身之课题。因此，辩证法的基本思考并不显露为贫瘠地在概念上钻牛角尖，也不显露为人们将之称作“逻辑学”的一种形式学科在学说内容上的单纯增加；相反，它显露为对各种基本结构的澄清——只要人的生存、在这儿是智者的生存、间接地是哲学家之生存，毕竟要加以追问，那么，这些结构就会显现出来。


  §79. 从辩证法的基本思考向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的过渡（259e-261c）。辩证法的基本考察之含义这一问题


  a） 展示分析λόγος［逻各斯］的必要性。与λόγος［逻各斯］相关联ὄν［是］和μὴ ὄν［不是］之间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的成问题性


  智者的生存在一种λέγειν［说］或δοξάζειν［认为］之行为中活动。由此智者的τέχνη［技艺］被刻画为εἰδωλοποιική［图像创制术］，而他的［逻各斯］被刻画为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在240d得到了充分的标画：ψευδὴς δόξα ἔσται τἀναντία τοῖς οὖσι δοξάζουσα［是相信同那些是着的东西相反的东西的假意见。］（参见240d6以下）因此，在智者的λέγειν［说］中ἐναντία［相反的东西］是主题。在智者的行为中，λέγειν［说］同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即同μὴ ὄν［不是者］在是上的统一性，是在此具体是着的。因此，如果宣称智者是，宣称实际上有智者，那么，由此就得宣称一种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 τοῦ ὄντος［是者之切合］，即λέγειν［说］πρὸς μὴ ὄν［之于不是者］的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切合］注503。正如我早前所强调的：智者是μὴ ὄν［不是者］本身之实际性。但智者会基于μὴ ὄν［不是者］不是这一巴门尼德的命题来反驳这点。他说：没有μὴ ὄν［不是者］，因而也没有任何可能的μὴ ὄν［不是者］同λέγειν［说］的可结合性，即没有任何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诸位说我是我根本不能是的，这一责难不能用在我身上。但是现在，通过辩证法的基本考察已经指出了ὄν［是］同μὴ ὄν［不是］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现在已经使得ὄν［是］同μὴ ὄν［不是］或同ἕτερον［异］的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变得可见。这意味着：智者在其生存之可能性上已经被揭开。由此智者藏身其下的那种堡垒显然就坍塌了。


  但早前柏拉图已经暗示：智者们是一种δυσϑήρευτον γένος［难以把握的属］（参见261a5以下）、一种难以捕捉的家系注504。也即是说，对于该狩猎来说，需要正确地精通狩猎所针对的东西。事实上，智者现在还没有让他自己遭到捕获。他说：好吧，就算不是者是。但同时他又责备我们，说我们自身的确强调过：我们不想同意πάντα ἀλλήλοις δύναμιν ἔχειν ἐπικοινωνίας［一切都具有彼此结合之可能性］（参见252d2以下）。每一东西都能够随意地同每一东西共同一起是，我们自身已经将这点作为一种不可能性加以拒绝。因而他将说、φαίη［他会说］（260d6），τῶν εἰδῶν［在诸种中］、在是者身上的“诸可见性中”，一些会μετέχειν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分有不是］，τὰ δ' οὔ［而一些则不］（260d7）。在一些是者那儿，μὴ ὄν［不是］将在此是、能够在此是；但在一些是者那儿则不。而λόγος［逻各斯］和δόξα［意见］就属于后者（参见260d8）。他会说你们还没有指出：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一种ὄν［是者］，能够具有同μὴ ὄν［不是］的一种可能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因而能够有着诸如一种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或在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术］意义上的τέχνη［技艺］这样的东西（参见260d9）。只要还没有指出这点，那么，智者的生存之可能性实际上就还没有得到证明。因此，要重新对智者进行攻击。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加以留意，就会发现辩证法的基本考察不再活动在λόγος［逻各斯］的领域中，而是在五个非常普遍的εἴδη［种］之范围内进行：ὄν［是］、κίνησις［动］、στάσις［静］、ταὐτόν［同］、ἕτερον［异］。但是，由于现在就其生存来看的智者是对话的主题，那么，就必须要指出λόγος［逻各斯］同μὴ ὄν［不是］的可结合性，指出不是（das Nichtsein）于某种是者（in einem Seienden）、即于λόγος［逻各斯］那儿的共同在场。但对此假设了两样东西：1.在ὄν［是者］和μὴ ὄν［不是］之间毕竟存在着一种可结合性；2.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是什么、δόξα［意见］本身是什么，是清楚的。因为仅仅基于λόγος［逻各斯］或δόξα［意见］的实事内容，它们同μὴ ὄν［不是］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可能性才可能变得明显。第一个假设——即在ὄν［是者］和μὴ ὄν［不是］之间毕竟存在着一种可结合性，在原则性的、辩证法的考察中已经得到确证。τὸ ［…］ μέγιστον ἡμῖν τεῖχος ᾑρημένον ἂν εἴη, τὰ δ' ἄλλα ἤδη ῥᾴω καὶ σμικρότερα.［我们已经占领了最高的城墙，其他的则较容易和较矮小。］（261c2以下）“在堡垒那儿，最高和最大的围墙应该已经被占领了，其他的就便是较容易的和较矮小的。”


  b） λόγος［逻各斯］（或ψυχή［灵魂］）和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作为辩证法的基本思考之核心主题。εἴδη［诸种］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作为一般λόγος［逻各斯］的可能性之条件。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作为是者之认识的基本现象。κίνησις［动］和ἕτερον［异］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作为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之先行规定。——ψεῦδος［假东西］之是作为欺骗现象在是态学上的根基


  对于一种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之可能性来说，即对于某一ὄν［是者］和μὴ ὄν［不是］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来说，本质性的东西首先是洞察到下面这一不可能性，那就是：πᾶν ἀπὸ παντὸς ἀποχωρίζειν［把每一东西同每一东西分开］（参见259d9以下）、“我们能够把每一东西同每一东西分开”注505。任何认为我们能够把每一东西同另外的东西绝然分开的人，都是一位ἄμουσος［无文化的人］和ἀφιλόσοφος［不懂哲学的人］（259e2）。这样一种διαλύειν ἕκαστον ἀπὸ πάντων［把每一东西同所有其他东西分开］（259e4），就等于τελεωτάτη πάντων λόγων ἀφάνισις［彻底取消所有逻各斯］（参见259e4）、“完全取消（Zum-Verschwinden-Bringen）对某种东西的任何谈及”。如果根本没有κοινωνία［结合］，那么，也就没有对某种东西的指出、也就没有通达某一视见、通达εἴδη［种］的门径，于是λέγειν［说］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之此是、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就是盲瞎的。并且只要这种此是被规定为κίνησις［动］，那么，人的这种盲瞎的此是就被交给了混乱无序。这是引导柏拉图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澄清λόγος［逻各斯］的真正意图。如果λόγος［逻各斯］ἡμῖν γέγονεν［已经生成给我们了］（参见259e6）、已经同我们的是本身共同在此是了，那么，它就只能是διὰ τὴν τῶν εἰδῶν συμπλοκὴν［通过诸种的联结］（参见259e5）、基于συμπλοκήν τῶν εἰδῶν［诸种的联结］。只有存在着于是者那儿各种可见东西的一种可结合性注506，只有是者自身允许诸如在“作为”性质中其自身的可揭开性那样的东西，才有着一种λέγειν［说］；并且只有存在着一种λέγειν［说］，人的生存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所有其他之前，首先必须为之战斗到底并迫使ἐᾶν ἕτερον ἑτέρῳ μείγνυσϑαι［承认一个同另一个混合在一起］（260a2以下）、“承认一个能够同另一个相混合”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ἕτερον［异］在ὄν［是者］中的在场。因此，完全撇开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是什么不看，首先也得拯救它作为一种ὄν［是者］之可能性。〈λόγου〉 στερηϑέντες, τὸ μὲν μέγιστον, φιλοσοφίας ἂν στερηϑεῖμεν［当我们剥夺了逻各斯这最重大的东西，我们也剥夺了哲学。］（260a6以下）如果我们剥夺了λέγειν［说］——即剥夺根本地构成了我们的是的那种最高的东西，那我们也就失去了哲学。在这儿，探究智者的间接积极性重新显露出来。因此，指望柏拉图还写了一篇关于哲学家的对话是肤浅的，并且是一种误解；对此他会当面加以否认。关于卓越的是者、即关于哲学家的问题，或关于负面的是者、即关于智者的问题，同是（Sein）和不是（Nichtsein）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一起在相同的方式上是中心的。但从希腊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关于ζῷον πολιτικόν［政治的动物］的问题、是关于在πόλις［城邦］中的人之是的问题。如果没有哲学，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那么，也就没有人的生存。因此，人类学的（anthropologisch）问题是是态学的（ontologisch）问题，反之亦然；并且两种问题都全然集中在“逻辑的（logisch）”问题之上，在此“逻辑的”应被理解为那关乎正确加以理解了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东西，因而不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东西加以理解，而是在希腊人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由此，无论是在整个对话中，还是在对智者的现象上的结构的展示中，λόγος［逻各斯］的优先性都会变得清楚。因为只有从这儿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辩证法的基本考察。它既不是某种孤立的东西——如内核之于外壳那样，它也不是形式的。因为，下面这点是引人注目的：在辩证法的考察所围绕的那五个γένη［属］之范围内，“动”和“静”被称作“某种东西”、“同一性”、“差异性”。然而，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显然是不同于ὄν［是］、ταὐτόν［同］、ἕτερον［异］的〈两个〉含有实事的εἴδη［种］，它们在此不是好像柏拉图偶然想起的、随随便便的东西，相反——如果我们想起来了的话——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是在现象上于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那儿拾取出来的东西，或者，意味着于νοεῖν［看］那儿所拾取出来的同样的东西，并且复又等同于在λέγειν［说］那儿拾取出来的东西。因此，如果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属于基本考察，那么，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已经专题性地位于辩证法的分析中。


  此外，要明确强调的是：五个εἴδη［种］，在辩证法的考察之范围内首先彼此被赋予了同等地位，没有哪个比其他的具有某种优先性；但是，考察又的确是以κίνησις［动］为引导线索而进行的。但κίνησις［动］引导着辩证法的分析，这意味着什么？无非就是：对于辩证法的考察来说，真正着眼的是ψυχή［灵魂］，并且尤其是在其λέγειν［说］这一基本行为中的ψυχή［灵魂］，进而是作为κίνησις［动］的ψυχή［灵魂］的这种λέγειν［说］——它恰恰关乎ἕτερον［异］如何能够同它共同一起是。因为，辩证法的基本考察的确结束于证明：μὴ ὄν［不是］、ἕτερον［异］同κίνησις［动］共同是。因此，在辩证法的基本考察——它似乎完全远离在对话中所探讨的其他东西——中，实际探讨的无非下面这唯一的主题：智者本身之生存。辩证法的基本考察无非就是先行标画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μὴ ὄν［不是］之παρουσία［在场］。这种探究之结果意味着：ἕτερον［异］能够同κίνησις［动］、即同ψυχή［灵魂］、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在这儿，κίνησις［动］不是随随便便的东西，而是对于ψυχή［灵魂］、λόγος［逻各斯］的先天称号（der apriorische Titel），并且尤其是在μεταξύ［居间］ ——即使还没有对之加以澄清——之意义上。因此，如果κίνησις［动］在这儿是辩证法的考察之主题，那么，该主题无非就是人的此是（das menschliche Dasein）、生命本身（das Leben selbst）注507——只要它表达自己并谈及那它于其中是的世界。或许στάσις［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概念——作为κίνησις［动］之单纯形式上的反对概念，相反，στάσις［静］在更加敏锐的观望那儿显露为是者本身的先天规定性，（die apriorische Bestimmtheit des Seienden selbst），并且尤其显露为下面这种规定性：它使得在是者那儿通过λέγειν［说］而来的可揭示性变得可能，即使得认识活动得以可能。因为στάσις［静］无非意味着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始终是着的东西、恒常者（das Ständige），以至于我们现在——既然我们真正地进行了阐释——不再把στάσις［静］翻译为“静”，而是翻译为：“恒常性（die Ständigkeit）”注508。因此，诸位看到：在恒常性（die Ständigkeit）这一概念、始终（das Immer）这一概念中——尽管不明确，但根据事情——时间现象（das Phänomen der Zeit）作为在其是上规定着是者的现象，实际上对柏拉图显露了出来：当下（Gegenwart）、παρουσία［在场］——它经常被径直简化为οὐσία［所是］加以把握。并且λέγειν［说］、对是者进行谈及的揭开，无非就是使-当下化（das Gegenwärtig-machen），即使是者本身的可见性当下化，并由此使是者在其所是中当下化；λέγειν［说］作为通过当下化而来的展开，占有着当下。因此，λόγος［逻各斯］，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哲学家、智者、最高的生存之可能性，是这种看起来抽象地在概念上钻牛角尖的主题。


  因此λόγος［逻各斯］是核心现象（Kernphänomen）。如果要指出λόγος［逻各斯］同μὴ ὄν［不是］的可结合性，那么，就要显示：ψεῦδος［假象］是一种ὄν［是者］。Ὄντος δέ γε ψεύδους ἔστιν ἀπάτη［但如果假象是，那么，欺骗就是。］（260c6）“但是，如果欺骗、ψεῦδος［假象］是，那么假象、ἀπάτη［欺骗］也就是。”因此，在翻译时我恰恰使用了与通常的表达相反的表达：把ψεῦδος［假象］译为“欺骗（Täuschung）”，把ἀπάτη［欺骗］译为“假象（Trug）”。因为ἀπάτη［欺骗］在这儿并不意味着进行欺骗的行为（das Täuschende Verhalten），而是是者之可能性（die Möglichkeit des Seienden），即它能够迷惑，就像我们说“假象迷惑（der Schein trügt）”一样，因而它是是者本身的一种规定。随着ψεῦδος［假象］之可能性必然连带给出了ἀπάτη［欺骗］。然而，如果ἀπάτης οὔσης［欺骗是］（260c8），那么，εἰδώλων τε καὶ εἰκόνων ἤδη καὶ φαντασίας πάντα ἀνάγκη μεστὰ εἶναι［一切必然已经充满了图像、映像和想象］（260c8以下），那么一切必然充满了各种εἴδωλα［图像］、εἰκόνες［映像］、φαντασίαι［想象］。εἴδωλα［图像］：可见性，它仅仅看起来是、但其实不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东西；εἰκόνες［映像］：它自身所不是的某种东西之肖像、描绘；φαντασίαι［想象］，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被把握为如φαίνεται［显现］一样：显现出来的某种东西，它仅仅看起来如……。因此，对λόγος［逻各斯］同ἕτερον［异］的可结合性、即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的是之可能性的证明，同时引向对εἴδωλον［图像］、εἰκών［映像］、φαντασία［想象］这些独特现象进行理解之可能性。某种东西作为它同时所不是的东西而是，这是谜一样的东西。对此柏拉图现在已经获得了某种理解，并由此同时为在是态学上理解αἰσϑητόν［可感物］本身迈出了一步。我们必须改掉下面这一毛病，那就是用书本视域（der Schulhorizont）注509来衡量柏拉图的哲学，仿佛柏拉图有两个盒子似的，一个装的是感性（die Sinnlichkeit），而另一个装的则是超感性的东西（das Übersinnliche）。柏拉图完全如我们一样基础地（elementar）看世界，只不过比我们更加源始罢了。


  §80. 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261c-263d）


  a） 对整个问题的阐述。将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划分为三个阶段


  λόγος［逻各斯］现在以辩证法的基本考察为背景成为了主题。辩证法的基本考察允许柏拉图第一次在概念上把握λόγος［逻各斯］的诸基本结构，即把握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柏拉图在较早的一些对话中，如在《克拉底律》中已经有了这两个表达注510，但在那儿他还没有关于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注511，尤其没有关于它们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的真正理解。——因此，问题是：λόγος［逻各斯］如何能够同μὴ ὄν［不是］进入一种可能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能通过下面这些来决定这一问题：在其所是上展露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因而对λόγος［逻各斯］或δόξα［意见］——它们在柏拉图那儿被把握为互相同一的——进行一种分析，并且尤其引导性地着眼于下面这点：πότερον αὐτῶν ἅπτεται τὸ μὴ ὄν［是否不是系缚在它们身上］（261c7以下）、“是否μὴ ὄν［不是］能够同它们相结合”。我早前已经指出过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不同表达：προσάπτειν［加上］、προσλέγειν［此外还说］。必须要显示：不仅μὴ ὄν［不是］毕竟能够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结合，而且在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现象上的结构中有着同μὴ ὄν［不是］、即同ἕτερον［异］一种可结合之可能性。因而问题也可以如此表达：πότερον αὐτῶν ἅπτεται τὸ μὴ ὂν ἤ παντάπασιν ἀληϑῆ μέν ἐστιν ἀμφότερα ταῦτα［不是系缚在它们身上呢，还是说它们两者完全是真的］（261c7以下），是否存在着可结合性，或者是否任何λέγειν［说］注512作为λέγειν［说］都已经是真的并且只能是真的——如安提司特涅斯所主张的——，即是否仅仅在其自身的ὄν［是］——它意味着与ἕτερον［异］相反的ταὐτόν［同］——能与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相结合。因此，现在问题仅仅在一种更加清楚的表达中被加以讨论，该问题在对安提司特涅斯的立场的暗示中已经变得活泼泼的了：是否λέγειν［说］在其真正的功能上是同一化，或者是否它是别的东西；并且，如果它是同一化，那么，是否仅仅在下面这一意义上：被谈及的东西只能与它自己本身同一——“人是人”——；或者，是否也有着就其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来说的是者之同一化。


  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能够划分为三个阶段：


  1.展示λέγειν［说］在“onomatischen（命名上的）”和“delotischen（揭示上的）”基本结构。我必须选择这两个术语，因为在德语中我们没有相应的术语。onomatisch（命名上的）：进行命名，λέγειν［说］作为语言上的表达；delotisch（揭示上的）：进行δηλοῦν［揭示］，λέγειν［说］作为使公开、让被看。因而在一种统一的考察中，言谈被显示为：a）表达，和b）谈及着的对事情的谈论（ansprechendes Besprechen der Sachen）注513，而该谈论具有揭开、δηλοῦν［揭示］之意义。为何恰恰言谈的这两个现象——表达、说出来地是（Gesprochensein），和揭开作用——被放在了一起，后面将得到显现。


  2.分析的第二个阶段是拟定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结构，换句话说：拟定位于每一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某一是者之揭开性的情状。每一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都是一种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作为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具有何种结构？


  3.第三阶段是在其可能性之如何中分析揭开本身，即追问：ποῖος ὁ λόγος［逻各斯是怎样的］，λόγος［逻各斯］自身就所是来说、就δηλοῦν［揭示］来说是怎样的。


  用柏拉图的表达就是：第一阶段处理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πλέγμα［组合］、作为结合——在此该术语具有双重意义。第二阶段处理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 τίνος［某种东西的逻各斯］：任何言谈都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言谈。第三阶段处理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ποῖος［怎样］，在其是之如何上、即就δηλοῦν［揭示］来说。首先，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那儿，前面在基本考察中关于ὄν［是者］所赢得的东西变得非常重要。在第二阶段那儿，柏拉图碰到了一个新的现象上的联系，该联系暗含在第一阶段中，但并未真正专题性地加以分析；柏拉图的确看到了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这一现象，但却没能在概念上抵达。恰恰在这儿阐释必须愈发确保该现象，以便理解第三阶段，以及由此理解在辩证法的基本考察之范围内整个考察的目的。


  b） 第一阶段：展示λέγειν［说］在命名上的和揭示上的基本结构注514


  α） 从作为λέγειν［说］之最切近照面方法的ὀνόματα［名称］出发。在柏拉图那儿λέγειν［说］在现象上的内容：ὀνόματα［语词］——γράμματα［字母］——εἴδη［埃多斯］——作为ἐπιστητά［可知识的东西］的εἴδη［埃多斯］。借助于δηλοῦν［揭示］在ὀνόματα［语词］和εἴδη［埃多斯］之间的联系。回溯到在-世界-中-是作为对柏拉图λόγος［逻各斯］之分析的一种“现象学的”解释之任务


  因此，柏拉图λόγος［逻各斯］之分析的第一阶段的主题，是展示作为表达的言谈（die Rede als sich Aussprechen）——命名上的东西、ὄνομα［名称］，以及作为揭开的言谈（die Rede als Aufdecken）——揭示上的东西、δηλοῦν［揭示］。对这两种结构要素的展示——它们在现象上是统一的，从命名上的东西开始。任何言谈中的λέγειν［说］首先在被说出来（Gesprochenwerden）、在言谈着的有声表达中在此是。这种有声表达于在世界中在此是的是者之范围内发生、同我们照面。它被说出来了，在外面的巷道上，完全就像行车在铺石路面上嘎吱作响。因此嘎吱作响和言说发生了，它们出现了。然而，甚至λέγειν［说］的这种最切近的照面方法，在言说的意义上也不可以如下面这样理解，那就是：仿佛首先在现象上被把握到的，是某一用其嘴制造声响的有生命的是者。相反，首先来看，λέγειν［说］已经同时被理解为说出来地是（Gesprochensein）——并且这种说真正地、原初地被同时理解为关于某种东西（über etwas）共同一起说（Miteinandersprechen）注515。有声表达不被把握为声响——这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建构——，相反，它原初地被把握为关于某种东西的共同一起说。即使没有在现象上明确地把说之原初的被给予性的这种现象上的基础确定为“共同一起言谈某种东西（miteinander reden über etwas）”， 但柏拉图还是从言谈——作为言说——的这种世界性地最切近的照面方法出发。


  那么，于这种现象上的实情那儿，即于言谈首先作为言说而发生那儿——什么显现出来了？在说-话（das Worte-sagen）那儿，首先照面的是言语（Worte）注516、许多的言语（eine Mehrheit von Worten）注517、某一词序（eine Wortfolge）。因此，与说相伴随的，某种可以被理解为形象的一种多样性的东西、即一种形象之多样性（Gebildemannigfaltigkeit）也一道被给出了，καϑάπερ περὶ τῶν εἰδῶν καὶ τῶν γραμμάτων ἐλέγομεν［正如我们曾关于诸埃多斯和字母所说的那样］（261d1以下）、“正如我们已经就εἴδη［诸埃多斯］和γράμματα［诸字母］展示出它的那样”。并且正如我们在那儿已经展示了一种形象之多样性，περὶ τῶν ὀνομάτων πάλιν ὡσαύτως ἐπισκεψώμεϑα［我们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考察诸语词］（261d2以下）、“我们现在也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把目光对准各种有声表达、各种言语注518的形象之多样性”。εἴδη［诸埃多斯］的形象之多样性，即于是者身上诸可见性的多样性，被刻画为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尤其是被刻画为这样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它那儿有着一些能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εἴδη［诸埃多斯］、一些通过其无处不在的-可见性（Überall-Sichtbarkeit）而与众不同的可见性；它们于每一可能的东西那儿普遍地在此是。那时我补充性地指出了《泰阿泰德》注519，即指出了灵魂同鸽舍的比较——在那儿不是就ὄν［是者］、εἶδος［埃多斯］而是就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指出了同一现象：有着无处不在地是的那样一些鸽子。第二种形象之多样性，或者第三种形象之多样性——如果我们把鸽子的例子算上的话，是字母、γράμματα［诸字母］或声音的形象之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不是随意的，在它那儿也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即φωνήεντα［诸元音］、各种元音；它们具有δεσμός［纽带］性质，并且首先真正使得可结合性成为可能。


  柏拉图在该联系中指出这种双重形象之多样性、即εἴδη［诸埃多斯］的〈形象之多样性〉和γράμματα［诸字母］的〈形象之多样性〉，这不是偶然。在这两种多样性和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的多样性之间，不仅在下面这一意义——即似乎在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那儿也展示出了同那些可能的、与众不同的可结合性一样的一种可结合性——上存在着一种形式上的相应，而且在这些形象之多样性之间：εἴδη［诸埃多斯］、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γράμματα［诸字母］、甚至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如果我们将之算上的话——，也存在着一种实事上的、内在的联系注520。在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λόγοι［诸逻各斯］那儿，εἴδη［诸埃多斯］通过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δηλοῦν［揭示］之κοινωνία［结合］而变得可见；并且那变得可见的东西，是νοητόν［可思想的东西］、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εἶδος［埃多斯］于其中变得可见的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自身，就它们那方来说是γράμματα［诸字母］的多样性注521。因此，诸形象之多样性不是各种并列出现的、孤立的领域，相反，它们自身处在一种内在的、含有实事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事情（Sache）、事情之可见性（Sachsichtbarkeit）、语词（Wort）、语词声音（Wortlaut）注522 ——是者（Seiendes）、世界（Welt）、是者的被揭开（Aufgeschlossenheit des Seienden）、言谈（Rede）、宣告（Kundgabe）。这无非就是在人、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毕竟于其中是的那些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该联系最终奠基于在之中-是（das In-Sein）上、奠基于先行的世界之被揭示上。


  如果我们想理解柏拉图的分析，那就必须看到这种联系，即阐释之任务恰恰是穿透这进行奠基的、虽没被柏拉图加以明确探究但对他来说还是行之有效的诸现象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他的分析由之被汲取出来的那种基础才是当下的；只有这样，才能追踪哪些现象具有优先性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处理过了。因此，我早前并非无意地指出《斐德罗》以及“书信七”；在前者那儿柏拉图已经取得了对揭开、言谈、语言、书写之间的联系的一些洞察，在后者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难题处于同人那最内在的生存的联系中。现在得想起这点。在《智者》中这些联系实际上是在此的，但并未明确加以处理，而是仅仅被引了出来，以便于它们那儿为探讨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取得一种方法上的引导线索。因为柏拉图说：φαίνεται γάρ πῃ ταύτῃ τὸ νῦν ζητούμενον［现在所寻找的东西以这种方式显现出来］（261d3），“它显现”——φαίνεται［它显现］在这儿要加以强调——必须真正这样加以翻译：“现在所寻找的东西”——即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能够被带到下面这点上，“即它显现”，ταύτῃ［以这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即以我们在前面的诸形象和多样性那儿已经使用过的那种询问之方式。φαίνεται［显现］不意味着“好像”等诸如此类的，而是在完全积极的意义上意味着“显现”。


  在今天的现象学这一表达中，现象这一术语于φαίνεται［显现］、φαινόμενον［显现出来的东西］之意义上被使用。现象学无非意味着：在其显示-自己之如何上、在其“在此”之如何上把是者、把那显示-自己的东西谈及着地加以揭开、展示。这是现象学的形式观念——其中自然包含着一种非常清楚的和错综复杂的方法学。现象学的这种形式观念——同传统中的各种建构相比必须将之强调为一种本质性的进步——通常同研究之方法学、同真正进行研究的、具体的实施方法本身相混淆。于是得出：人们认为现象学是一门惬意的科学，在那儿，人们于某种程度上叼着烟斗躺在沙发上直观本质。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相反，涉及的是事情之展示。展示如何进行，这有赖于被研究的领域之门径、内容和在是上的情状。甚至在希腊人那儿、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φαίνεται［显现］也在这种意义上加以使用，当然，也经常背离了该意义而在“好像”、“仅仅看起来如此”之意义上被使用。在后一种意义上，“现象”或“现象学”这一表达第一次在沃尔夫学派的理性主义中被使用。


  β） 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


  αα） δηλοῦν［揭示］作为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标准。拒绝把ὀνόματα［语词］阐释为符号。作为δηλώματα［揭示者］的（一般）ὀνόματα［语词］之本质


  问题现在就ὀνόματα［语词］之多样性来说是：τὸ ποῖον οὖν δὴ περὶ τῶν ὀνομάτων ὑπακουστέον;［关于语词应加以倾听的是怎样？］（261d4）“我们在语言表达之领域中真正必须加以知觉的东西，看起来怎样？”我们必须加以倾听的东西，真正是什么？下面这点是引人注目的——纯粹在术语上——：柏拉图在这儿使用了ὑπακούειν［倾听］这一表达，而他在别处如通常希腊人那样，对于直接的事情之把握使用ἅπτεσϑαι［触摸］、ὁρᾶν［看］这些术语。但在这儿，涉及的是一种特定的现象、即言说，它原初只能够在听中是可知觉的。ἅπτεσϑαι［触摸］、ὁρᾶν［看］、ἀκούειν［听］具有αἴσϑησις［感觉］、知觉之性质，不具有通过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进行把握之性质。在这儿，涉及的是正确地倾听被说出来的言语之多样性，以便由此看到在这种多样性那儿就其κοινωνία［结合］来说重要的是什么。ὑπακούειν［倾听］注523恰恰不意味着：单纯听声音；相反，它真正意指的是：真正的知觉、对言谈的理解。要加以倾听的是，εἴτε πάντα ἀλλήλοις συναρμόττει εἴτε μηδέν, εἴτε τὰ μὲν ἐϑέλει, τὰ δὲ μή.［要么一切都能相互联合；要么全都不能联合；要么一些能，一些不能。］（261d5以下）这复又是相同的问题提法——如它在两个前面的多样性那儿所浮现出来的一样，即关于在一种多样性之范围内一种可结合性的一般三种可能性的问题。如在前面两个领域中一样，在这儿所确定下来的也是第三种可能性。因此，要求倾听这些形象之多样性，共同一起在此是的那些词序，以及不共同一起在此是的那些词序。说得更确切些：倾听那在词序中真正构成了共同一起是的东西，以及那把真正的共同一起是同非真正的共同一起是区别开来的东西。因为非真正的、首先被给予的诸言语的共同一起是，是τὰ ἐφεξῆς［依次的东西］或τὰ ἐφεξῆς λεγόμενα［依次被说出的东西］（参见261d8以下）、诸言语之依次被说地是（das Nacheinandergesagtsein）。但不是任何依次-被说出来地是（das Nacheinander-gesprochensein），都已经是诸言语的一种真正的共同一起-被说地是（Miteinander-gesagtsein）。


  何种现象是那建构起共同一起是的现象？在依次被说地是中，何种现象上的实情是下面这点的标准：在言语之多样性的范围内有着一种真实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τὸ τοιόνδε λέγεις ἴσως, ὅτι τὰ μὲν ἐφεξῆς λεγόμενα καὶ δηλοῦντά τι συναρμόττει, τὰ δὲ τῇ συνεχείᾳ μηδὲν σημαίνοντα ἀναρμοστεῖ.［你或许是说：那依次被说并揭示着某种东西的东西是能联合的，而那些聚在一起无所意指的东西是不能联合的。］（261d8以下）如果ἐφεξῆς λεγόμενα［依次被说的东西］是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如果作为一种确定词序的言说公开了某种东西，如果一种词序如其所是那样在它自身那儿让某种东西被看、显示某种东西：σημαίνειν［意指］、σημεῖον［标志］、亚里士多德的σημ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意指的］，那么，在ὀνόματα［语词］、最宽泛意义上的言语之间的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就出现了并在此是。我们在这儿不可以于一种随意的、空洞的意义上把σημεῖον［标志］翻译为“符号（Zeichen）”，相反，σημεῖον［标志］在这儿于柏拉图的这一上下文中已经被阐释为可以与之相替换的δηλοῦν［揭示］；因而它具有使公开、让被看之意义，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就是：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注524。因此，严格说来，如果我们根本地把意指、对某种东西的这种使公开同符号现象（das Phänomen des Zeichens）置于某种联系中，那么，这与事情不相合。甚至胡塞尔——他在新近的时代复又首次指出了含义现象（Bedeutungsphänomen），也还是依据斯图亚特·密尔（Stuart Mill）把这种符号之观念作为分析含义及其同语词声音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对在一种言谈的统一性中的言语之此是来说，标准是其展开性质（Erschließungscharakter）。言语作为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作为“进行使公开的东西”——即公开是者——作为περὶ τὴν οὐσίαν［对所是］（261e5）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作为在在场之园地内进行显示的东西”、作为在可能加以指出的在此之园地里、在现成的东西之园地里——尤其τῇ φωνῇ［通过语音］ （261e5）、“通过有声表达”来进行的——进行显示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注525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这不可以被阐释为仿佛φωνή［语音］本身进行显示、仿佛对于事情来说语词声音是其符号，相反，φωνή［语音］仅仅是这样一种结构要素：在言谈着的传达中，它作为向某一他人表达某种东西而就职了，但它作为这样的东西不具有δηλοῦν［揭示］功能。因此，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多样性基于δηλοῦν［揭示］、由此基于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基于可显示的是者而被规定。


  于是，基于这种方向、基于纯然可显示的东西，赢得了对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刻画。因为，柏拉图现在基于这种定位已经取得了对ὀνόματα［语词］进行一种区分的可能性。早前在《克拉底律》和《泰阿泰德》中，柏拉图已经看到了ὀνόματα［名词］和ῥήματα［动词］，但没有真正在范畴上实际地区分它们。现在重要的是在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园地里发现了相应的现象，它们仿佛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位于每一可能的λέγειν［说］中，它们根本地属于每一可能的作为言谈的言谈；是发现δεσμός［纽带］的时候了，即发现那些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通过它们一种作为进行显示的东西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方才能够是。


  ββ） 一般地在ὄνομα［名词］（较严格的意义上）和ῥῆμα［动词］上对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基本区分。从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出发对区分的取得。ὄνομα［名词］ = 揭示πρᾶγμα［事情］的 δήλωμα［揭示物］；ῥῆμα［动词］ = 揭示πρᾶξις［行为］的δήλωμα［揭示物］。柏拉图对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的规定作为亚里士多德对它们的规定的准备。“名词（Substantiv）”。“时间语词（Zeitwort）”注526


  ἔστι γὰρ ἡμῖν που τῶν τῇ φωνῇ περὶ τὴν οὐσίαν δηλωμάτων διττὸν γένος. Τὸ μὲν ὀνόματα, τὸ δὲ ῥήματα κληϑέν［对于我们来说，通过语音对所是进行揭示的东西有两个属。一个被称作名词，另一个被称为动词。］（参见261e4以下）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是“两个家系”：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通过这一区分，ὄνομα［语词］同时获得了相对于前面较为宽泛的使用的一种比较严格的意义。在前面，ὄνομα［语词］意味着语言中的任何语词，现在ὄνομα［语词］的意义被限定为特定的ὄνομα［名词］，它不同于另一特定的、与众不同的语词、即ῥῆμα［动词］。但即使在做出这种区分之后，柏拉图也继续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ὄνομα［语词］，如在262d6。对于希腊人来说，〈对之〉进行标记的困难之所以如此难以克服，原因在于：希腊人实际上没有关于语言的词汇（Wort für Sprache），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实情。他们仅仅有：一方面，λόγος［逻各斯］、言谈，和διάλογος［对话］、对话；另一方面，φωνή［语音］、有声的表达。这是独特的，并且表明希腊人对语言的思考、希腊人对言说的理解，还不是如我们近现代对语言的思考——它首先从φωνή［语音］出发，并由此出发来本质地看语言——那样走下来；它表明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把语言理解为言谈，并且与之相关联来讨论“语言上的东西”。


  现在问题是：ὀνόματα［名词］和ῥήματα［动词］如何能够彼此区分开来？由之取得区分的一种标准的着眼点是何种？已经预示过：柏拉图根据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作为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取得了这种区分。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是作为是者的是者之原初的〈两种〉被说性（Gesagtheiten）。Τὸ μὲν ἐπὶ ταῖς πράξεσιν ὂν δήλωμα ῥῆμά που λέγομεν. Τὸ δέ γ' ἐπ' αὐτοῖς τοῖς ἐκείνας πράττουσι σημεῖον τῆς φωνῆς ἐπιτεϑὲν ὄνομα.［我们把那就各种行为来揭示是者的，称作动词。而那用在做那些行为的行为者身上的语音标志，被称作名词。］（参见262a3以下）ὄνομα［名词］是揭示πρᾶγμα［事情］的 δήλωμα［揭示物］；ῥῆμα［动词］ 是揭示πρᾶξις［行为］的δήλωμα［揭示物］。在ὄνομα［名词］中被揭开和显示的，是行动所关乎的东西注527；而ῥῆμα［动词］揭开了对……行动。我们必须让这两个术语留在这种不确定的趋势中。正如它们在这儿被柏拉图所意指的，我们非常难以翻译它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以把它们译为名词（Substantiv）和动词（Verbum），因为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恰恰还没有被柏拉图所发现——尽管他识得该区别注528。名词（Substantiv）这一概念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那儿产生，即名词这一语法上的范畴追溯回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这一是态学上的范畴注529。亚里士多德在同他对κίνησις［运动］的揭示的联系中，即基于他根据κίνησις［运动］对是之问题的新的奠基而首次揭示了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在这儿，于亚里士多德身上涉及到对在柏拉图那儿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的一种真正把握：于κίνησις［运动］那儿、于κινούμενον［运动的东西］身上有着诸如某种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这样的东西。在此亚里士多德也揭示出了“诸范畴”。因此，于κινούμενον［运动的东西］身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看到：在运动那儿有着保持不变的东西、具有στάσις［静止］的东西、一开始就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在柏拉图那儿πρᾶγμα［事情］之意义也通向该方向，即朝向从一开始就总是已经恒常地在此是和保持不变的东西。但这种意义在柏拉图那儿还远未得到澄清，因为他还没有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看到对于确定〈该意义〉来说的那种独特的区别，后来亚里士多德把ὄνομα［名词］规定为ἄνευ χρόνου［无时间的］，把ῥῆμα［动词］规定为προσσημαῖνον χρόνον［表明时间的］注530。在ὄνομα［名词］那儿某种东西被显示出来，但它的在场之方式却没有被明确地当下化。而ῥῆμα［动词］——它对它自身无所意指，并总是仅仅κατά［向着］注531进行揭开——却具有下面这一特性，那就是，它同时就其有时间地是（Zeitlichsein）——这对于希腊人来说意味着：就其当下地是（Gegenwärtigsein）或不当下地是（Nichtgegenwärtigsein）——来确定它显示为是着的东西。因此，德语表达“时间语词（Zeitwort）”比“动词（Verbum）”更为恰当。只有基于这些现象，才能看清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真正的、范畴上的结构。柏拉图本人就凭借其展示而走进该方向。如果我们想把πρᾶγμα［事情］、即ὄνομα［名词］加以展示的东西等同于στάσις［静止］，并且把πρᾶξις［行为］、即ῥῆμα［动词］加以展示的东西等同于κίνησις［运动］，那么，这似乎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于文本本身中在此没有任何动因〈促使我们这么做〉。


  γγ） 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作为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ὀνόματα［语词］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本质条件。δηλοῦν［揭示］作为在语言之结构上的构造之范围内的原初现象；作为此是的构建性的规定：在之中-是。——λόγος σμικρότατος［最小的逻各斯］（命题）。命名和说。——对第一阶段的总结


  因此，仅仅在这样一种相继（Aufeinanderfolge）中——即在那儿某一ῥῆμα［动词］ 和ὄνομα［名词］同时一道共同在此是，因而在那儿πρᾶγμα［事情］和πρᾶξις［行为］之间的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被揭开了——词序（die Wortfolge）才是一种λέγειν［说］。单纯的各个ῥήματα［动词］的相继：“βαδίζει”, “τρέχει”, “καϑεύδει”, ［…］ λόγον οὐδέν ［…］ ἀπεργάζεται［“走”、“跑”、“躺”，……不做成……任何逻各斯］（262b5以下）、不会导致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因为在这种相继中某一当下地是着的东西之统一性并未变得可见。同样：ὅταν λέγηται “λέων” “ἔλαφοσ” “ἵπποσ,” ［…］ κατὰ ταύτην δὴ τὴν συνέχειαν οὐδείς πω συνέστη λόγος.［当说出“狮子”、“鹿”、“马”，……通过这种连续也不形成逻各斯］（262b9以下）。在这儿，就这种συνέχεια［连续］也没有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得到实现。οὐδεμίαν οὔτε οὕτως οὔτ' ἐκείνως πρᾶξιν οὐδ' ἀπραξίαν οὐδὲ οὐσίαν ὄντος οὐδὲ μὴ ὄντος δηλοῖ τὰ φωνηϑέντα, πρὶν ἄν τις τ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τὰ ῥήματα κεράσῃ.［在某人把动词和名词结合起来之前，发出来的语音既不以这种方式也不以那种方式揭示是者或不是者之行动、不行动、所是。］（参见262c2以下）。本质性的是：在一λόγος［逻各斯］中，τὰ φωνηϑέντα［被发出的语音］、说出、有声的表达，δηλοῖ［揭示］、“显明”——并且该表达对于后面的东西来说是重要的——οὐσίαν ὄντος καὶ μὴ ὄντος［是者和不是者之所是］、“是者或不是者之当下”注532。因此，在δηλοῦν［揭示］中，重要的是使得是者或不是者当下化。但是，这样一种δηλοῦν［揭示］、揭开着地当下化，不会出现πρὶν ἄν τις τ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τὰ ῥήματα κεράσῃ［在某人把动词和名词结合起来之前］、不会早于 “ὀνόματα［名词］和ῥήματα［动词］发生一种混合”。那时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才是，但之前不是。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必然发生συμπλοκή［联结］这一实情，不可以被理解为仿佛λόγος［逻各斯］在某种程度上是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总和的结果，相反，δηλοῦν［揭示］本身、使公开，是先于这两者的原初现象。由此它们才是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并且只有它们是这样的东西，才存在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可能性。


  描述的次第——如柏拉图始于对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的分离——同诸现象之实事上的构造并不相同。不是言语首先孤立地嗡嗡乱飞，然后它们被聚到一起，并由此产生出δηλοῦν［揭示］。相反，δηλοῦν［揭示］是原初的东西。它是基本现象。仅仅与它相关联，才存在着背离和坍塌之可能性，即存在着能够有孤立的、仅仅随便说出的言语这一可能性。其中有着言说之可能性的δηλοῦν［揭示］，是此是本身的一种构建性的规定——我习惯于用在-世界-中-是、在之中-是来刻画这种规定。柏拉图对此没有说什么，但必须避免下面这一误解，那就是仿佛涉及的是各种表象（Vorstellungen）之间的一种联结似的。一种进行外在堆积的这种见解，今天依然统治着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法那整个范畴上的、传统的素材。这些素材不能只回溯到逻辑学并缚系于其上，而且要缚系于希腊的是态学。如果我们打算考虑源始地在现象上看清语言现象以及人之是，那么，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弃绝下面这点，那就是把依循命题而来的对语言的定位当作出发点。这种发展——正如它在今天被赢得的那样——或许不是希腊人想要的，但对于希腊人来说它具有一种合理的意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λόγος［逻各斯］和言说首先就在这种类型中被给予注533。


  这样一种由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所构成的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πρῶτός τε καὶ σμικρότατος［首先的和最小的逻各斯］（参见262c6以下），“首先的、最源始的，以及最小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能比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包含着更少的要素；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对于λέγειν［说］来说是构建性的。由此λέγειν［说］在本质上不同于ὀνομάζειν μόνον［单纯命名］（参见262d5），不同于单纯命名、不同于单纯随便说出言语——在那儿没有任何东西变得可见。ὀνομάζειν［命名］作为ὀνομάζειν［命名］不是展开事情的注534，相反，只有λόγος［逻各斯］才τι περαίνει［完成某种东西］（参见262d4）、“完成某种东西”。仅仅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于言说之范围内某种东西才在言谈的意义上走出来：某种东西显现出来，是者之εἶδος［埃多斯］才成为当下的。只有τὸ πλέγμα τοῦτο［这种组合］（262d6）、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的“这种交织”，ἐφϑεγξάμεϑα λόγον［我们将之称作逻各斯］（262d6）、“我们才将之称作一种λόγος［逻各斯］”。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考察λόγος［逻各斯］的第一阶段把作为被说出来的表达的言谈（die Rede als gesprochenen Ausdruck）取作出发点。在言谈的这种先行被给予那儿，言谈首先显现为一种言语之多样性（eine Mannigfaltigkeit von Worten）。但从一开始就并不试图把言语之多样性（die Wortmannigfaltigkeit）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理解为一种语音之多样性（eine Lautmannigfaltigkeit）注535，相反，眼光从一开始就对准在δηλοῦν［揭示］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之基本结构。基于这种δηλοῦν［揭示］现象，ὀνόματα［语词］由此被把握为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并且基于这点，在同时朝向那是展开之可能主题的东西的定位中，在ὀνόματα［语词］之范围内一种基本区分被发现出来。因此，对于在言谈之统一性中的言语之是（das Sein der Worte）来说，标准是其展开性质。并且这些δηλώματα［进行揭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那含有实事的标准，是那作为展开活动之可能对象的东西的统一性：πρᾶγμα［事情］-πρᾶξις［实践］。我强调：我们必须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把握此处的这些术语。无论是确定这种揭示中的积极东西，还是同时表达说这儿被揭示的东西并不真正已经以恰当的方式被确定了——如亚里士多德后来引入时间标准所尝试做的那样，对于这两点来说我们都没有相应的表达。于是，δηλοῦν［揭示］本身在λόγος［逻各斯］之范围内——只要它是δηλώματα［诸进行揭示的东西］的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不是结合之结果，相反，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只有凭借下面这点方才是可能的：λέγειν［说］在其自身就是一种δηλοῦν ［揭示］。由此出发，我们在语法中称作直言命题（kategoriale Satz）的那种东西，才能够被标画为πρῶτος［首先的］和σμικρότατος［最小的］λόγος［逻各斯］。由此不同于《克拉底律》和《泰阿泰德》，柏拉图已经取得了积极地把λέγειν［说］同ὀνομάζειν μόνον［单纯命名］（参见262d3）加以区分的可能性。在命名中、在进行命名的对事情的谈及中，关于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变得可见。命名绝不能就其含有实事性来规定被命名的东西。因此，命名不具有展开性质。相反，如果在命名中某种东西毕竟变得可见了，那么，这仅仅是这样一种方式，即仿佛被命名的对象被称呼了：“它叫什么”之性质。这诚然是对某种东西——它在命名之前不为人所知——的一种展开，但被命名地是（das Genanntsein）之展开、名称之展开，不是对事情本身之含有实事性的一种展开注536。因此，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命名还的确是展开，但不是在关乎被命名的事情本身这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含有实事的展开（Sach-Erschließen）注537。柏拉图在命名的这一双重意义上使用ὀνομάζειν［命名］，他将之同λόγος［逻各斯］——它真正首先把某种东西带往终点，在它那儿某种δηλοῦν［揭示］真正首先变得可能——相区分。


  在分析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第一阶段那儿，同时获得了对一种特定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洞察，即作为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的πλέγμα［组合］而存在的那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根据ὀνόματα［语词］而被看到了，但同时显明了揭示性的东西。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进一步分析显示：λόγος［逻各斯］的整个现象还包含着另外三种κοινωνί［结合］之结构，柏拉图未加区分地、统一地将它们全部把握为σύνϑεσις［联结］，并且没有明确地将它们确定为这样的东西——但它们潜在地摆在那儿。也即是说，在柏拉图那儿，λόγος［逻各斯］的真正结构本质上还是不清楚的。我们必须在阐释中特别突显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这些其他结构。


  c） 第二阶段：拟定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结构注538


  α） λόγος［逻各斯］的基本规定：λόγος［逻各斯］ = 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胡塞尔对它的重新揭示：“意向性”


  分析λόγος［逻各斯］的第二阶段具有下面这一任务：展露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结构，即于某一被谈及的东西那儿展露可能的揭开性之真正情状、它看起来怎样、什么毕竟在某一λέγειν［说］中作为被说的东西被说了。对于在其结构上对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这种分析，柏拉图引入了一个基本规定：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参见262e5以下），每一谈及都是关于某种东西（von etwas）的谈及。Λόγον ἀναγκαῖον, ὅτανπερ ᾖ, τινὸς εἶναι λόγον, μὴ δὲ τινὸς ἀδύνατον.［逻各斯，只要它是逻各斯，都必然是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不关于任何东西的逻各斯是不可能的。］（262e5以下）只要它是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那它就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μὴ δὲ τινὸς ἀδύνατον［不关于任何东西的逻各斯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着一种似乎不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关于-某东西（Von-Etwas）”属于λόγος［逻各斯］之是：在这儿赢得了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根本洞察——即使柏拉图并未在现象学上普遍地运用它。但该现象对于他来说是足够重要的，对于整个后来的逻辑学史来说，它都显示为是决定性的。


  如果一位柏拉图不害怕确定这一陈词滥调：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那么，这必定是一件紧要的事情。它仅仅看起来是自明的注539。哲学史，尤其是近代和当代逻辑学史，显示出：人们早已遗忘了这一洞察、这一陈词滥调，或者早已不再使用它了。我们这样来介绍这些联系：有着出现在心理上的东西中的各种语词声音；通过诸联想（Assoziationen），于它们那儿随之产生出各种所谓的普遍表象（Allgemeinvorstellungen）；并且所有这些都共同发生在意识中。然后人们提出下面这一问题：在意识之范围内的这些联想如何能够对外在的事物具有客观有效性。这几乎无一例外地还是立场，甚至在那些比较杰出的人物那儿。例如，甚至卡西尔（Cassirer）原则上也没有超出这一立场。因此，人们不再运用该洞察：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胡塞尔凭借其意向性概念第一次重新揭示了它。再次看到这种意向性现象、并由此看到只有基于该现象λόγος［逻各斯］之结构方才复又变得可理解，这根本不是如此的自明，也根本不是如此地简单。


  因此，不是下面这样：λόγος［逻各斯］首先似乎作为一种言说孤立地出现，然后某一对象——它同λόγος［逻各斯］根据各自的情况能够但并不总是相结合——附带出现。相反，任何言谈根据其最本己的意义都是对某种东西的揭开。由此确定了一种新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即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同ὄν［是者］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之意义给出了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这一问题提法之影响，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β） 作为λέγειν［说］中的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的τί［某种东西］的分环表达之诸要素：1.关于什么（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2.作为-什么（ὅτου［哪方面］）3.之于什么。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τί［某种东西］之结构：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κοινωνία［结合］的三种方式之间的区分


  我们首先追问作为这种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的τί［某种东西］。当我们追问这点时，不是说我们要追问某一具体的是者，追问某一特定的、偶然的、恰好被谈论的对象。我们也不追问这一特定的或那一特定的是之领域——从它那儿某一特定的是者成为可谈及的。相反，作为这种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的τί［某种东西］之问题，是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问题。因为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是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δηλοῦν［揭示］、展示的实施结构（Vollzugsstruktur），被标画为由δηλώματα［诸进行揭示的东西］的πλέγμα［组合］、即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的〈πλέγμα［组合］〉所规定。作为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τί［某种东西］之情状，因此是：在πρᾶξις［实践］之如何（das Wie）中的πρᾶγμα［事情］。因此，可能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根据其意义被先行给予为这样一种东西：于它那儿关涉到某种东西。这会真正意味着πρᾶξις［实践］—πρᾶγμα［事情］。因此，关涉-到-某种东西（Das Sich-Handeln-um-Etwas），是那种根据λόγος［逻各斯］最本己的意义被先行给予给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东西。柏拉图通过下面这一术语来刻画它：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263a4）。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属于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重要的是把这种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理解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结构要素，即不要被传统所诱导而误解它。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对某种东西的谈及，首先已经先行给出了某一是者的一种不突显的统一性，例如它被归属在街道上嘎吱作响的行车这一确定的要素中。我不是在一种孤立的意义上听到声响——就像如果我坐在某一实验心理学所那样，相反，我听到了街道上的行车。ξένος［客人］看到坐在他面前的泰阿泰德。被先行给出的整体中的这一统一的东西，就是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我们将之确定为：言说之关于什么（das Worüber des Sprechens）。在如此被先行给出的东西的环围内，某种东西现在通过λέγειν［说］在其自身那儿、在那被先行给出的东西那儿突显出来。这种被突显出来的东西就是ὅτου［哪方面］（263a4）。因此，在它那儿、在先行被给出但还不突显的是者那儿，某种东西突显出来了，并且尤其是这样：它被作为规定着先行给出的东西的某种东西加以理解。由此关于什么（das Worüber）、整个被先行给出的东西，如嘎吱作响的行车同时根据嘎吱作响本身而被把握：位于街道上的它被理解和规定为在嘎吱作响地驶过。因此，在这种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中有着一种双重结构：


  1.它意指在整体中一般言谈之关于什么（das Worüber），即整体出现的、尚未突显的被给予性。


  2.只要于这种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那儿实施着突显，只要嘎吱作响作为一种确定的规定被赋予给它，那么，行车本身的突显就实施为被谈论的东西的突显。于是，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在强调的意义上意指言谈所之于什么（wovon）。


  因此，我们区分：1.在整体中言谈之关于什么（das Worüber）、即不突显的东西，2.之于什么（das Wovon）、即专题性地突显出来的东西：我们在语法中称之为句子之主词的那种东西。


  由此出发下面这点就变得明显了，那就是某一δηλοῦν［揭示］、某一λέγειν［说］真正在现象上所实施的突显，不是如两个表象被互相结合在一起那样进行，相反，是这样进行的：基于对某一不突显的关于什么（ein ubabgehobenes Worüber）的当下化地占有（Gegenwärtighaben），即对某一确定的、不突显的实情的〈当下化地占有〉注540，通过作为-什么（das Als-was）之突显、如作为嘎吱作响、坐着之突显，之于什么（das Wovon）、如泰阿泰德、行车同时第一次被突显出来。路径恰恰不是从主词出发（vom Subjekt）、越过系词（über die Kopula）、前往谓词（zum Prädikat）那样进行，而是从先行给予的整体出发，前往我们后来称之为谓词的那种东西之突显，并且由此首次抵达主词的真正突显。


  因此，对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τί［某种东西］的分析，在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种东西的逻各斯］这一现象中显示了可谈及性作为可谈及性（Ansprechbarkeit als solche）的这种现象上的结构：“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etwas als etwas）”——在该结构中一种仅仅被先行给出的东西真正到场。这种“作为（Als）”、作为-性质（Als-Charakter），是真正逻辑的范畴注541；“逻辑的”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而是在于λόγος［逻各斯］中构建性地被给出的东西之意义上——只要λόγος［逻各斯］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谈及：它在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中构成了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之结构。


  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das Etwas-als-Etwas）这种原初的结构形式，导致了在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之整体范围内的一种新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我们已经有1.在表达性（die Ausdrücklichkeit）之范围内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2.λόγος［逻各斯］和ὄν［是者］之间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而现在我们有3.在τί［某种东西］之范围内，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这一结构形式（Strukturform des Etwas-als-Etwas）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因此，被“作为”性质所规定的这最后一种结合，我们将之称作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特别逻辑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前一种结合——基于它λόγος［逻各斯］根据其本质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我们借鉴一个现象学的术语将之称作意向性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注542；而第一种结合，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的结合——它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涉及ὄνομα［语词］，我们将之称作命名上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


  从这儿出发，下面这点就第一次变得可能了，那就是完全澄清对λόγος［逻各斯］进行分析的第三阶段，它现在具有就其所包含的可能性来规定λέγειν［说］本身这一任务，即规定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ποιός［某种样子］（263a11以下）这一任务。


  d） 第三阶段：着眼于δηλοῦν［揭示］对 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注543


  α） 作为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的 λόγος［逻各斯］之基本规定，乃进行欺骗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基本条件。ποιόν［某种样子］（ἀληϑές［真的］或ψεῦδος［假的］）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的必然性质


  正如已经说过的，第三阶段具有规定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ποιός［某种样子］这一任务。在这儿重要的是：任何λέγειν［说］都是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之变式都是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之变式，即任何λέγειν［说］之变式都是使公开之变式。通过这样一种变式，δηλοῦν［揭示］绝不面对无，λέγειν［说］不会成为一种λέγειν μηδέν［一无所说］——根据其意义不可能有这种情形——，出现一种揭开之缺失；相反，由于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作为构建性的结构，必然对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每一变式来说都始终保存着，故λόγος［逻各斯］仅仅能够在遮蔽、歪曲、某种东西在某种东西前挡着道、不-让被看之意义上变式为一种不-揭开。因此，任何λόγος［逻各斯］、甚至这样变式了的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和表现为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任何表达和任何谈-论-某种东西（Sprechen-über-etwas），都完全自然和首先被视为一种δηλοῦν［揭示］。因此，假定δηλοῦν［揭示］能够经受某一变式，那我们具有以下结构：1.一种λέγειν［说］表现为对某种东西的揭开，并且作为对某种东西的揭开而在此是。2.但这种λέγειν［说］能够在其自身是：歪曲、它能够把某种东西冒充为它所不是的东西。然而，只要它给出自己并且总是作为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而给出自己，但实际上却在一种特定情形下没有给出是者，那么，这种λέγειν［说］就是一种欺骗。因此，只有理解了λέγειν［说］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欺骗才是可能的，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才是毕竟可理解的。因为λόγος［逻各斯］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故它在其自身就能够是假的。就像我们说“假钱”——它看起来像真钱但却不是真钱，同样，那歪曲某种东西的λέγειν［说］也把它自己发布为它所不是的：λέγειν［说］歪曲它自己本身，它在其自身就是“假的”。因此，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一种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但它不必显示它所谈论的东西，而是也能够歪曲它，诚然是这样：这种“假的”判断佯称真。因此，欺骗、ψεῦδος［假］，就其可能性而言奠基在λέγειν［说］之意向性的情状之上。λέγειν［说］作为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能够是一种歪曲。


  由此显明：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基于这种情状总是和必然在一种如何（Wie）中是；它这样或那样地进行着揭开：进行揭开或进行歪曲，即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ποιόν［某种样子］。Ποιὸν δέ γέ τινά φαμεν ἀναγκαῖον ἕκαστον εἶναι τῶν λόγων.［我们说，每一逻各斯都必然是某种样子的逻各斯。］（263a11以下）“我们说，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必然是ποιόν［某种样子的］、这样或那样的”——正因为它是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同样：ποιόν τινα αὐτὸν εἶναι δεῖ［逻各斯必然是某种样子的逻各斯］（262e8）、“它总是ποιός［某种样子的］，这是必然的”。因此，在每一λέγειν［说］中，某种东西——只要它是——总是在下面这点上被决定了：它就其δηλοῦν［揭示］来说是怎样的。ἀδυνάτων λόγον ὄντα μηδενὸς εἶναι λόγον［不是任何东西的逻各斯是逻各斯，这是不可能的］（参见263c10以下），“下面这点是不可能的：某一λόγος［逻各斯］似乎不是任何东西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却居然是它所是的。”在其诸可能性中的这种是—ποιόν［某种样子］（dieses ποιόν-Sein），无非就是作为ἀληϑής［真的］和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假的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


  β） 柏拉图对ψεῦδος［假的］和ἀληϑές［真的］的辩证阐释。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ὄν［是者］与作为λόγος ἀληϑής［真的逻各斯］或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的可能性基础的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第四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


  现在对我们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柏拉图如何阐释ψεῦδος［假的］和ἀληϑές［真的］？回答听起来很简略：纯粹辩证法地；这意味着：通过展示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并且尤其是我们已经识得的那样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只不过我们在基本考察中已经了解的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现在同时与作为在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的一种ὄν［是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相对待。早前曾显示：每一ὄν［是者］或τί［某种东西］，都处在与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每一东西都是它自身，并且作为这种它自身，它是一而不是其他。现在，这种基本的辩证法的考察进行其上的这种ὄν［是者］、这种τί［某种东西］，在同λόγος［逻各斯］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被把握，即ὄν［是者］现在被把握为被λόγος［逻各斯］ δηλούμενον［所揭示的东西］，被把握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通过这种新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ὄν［是者］还是ὄν［是者］，即与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可能性并未从它那儿取走，因为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确已积极地被展示为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因而也贯穿某种东西——只要它是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这儿是着手消除智者的反驳的地方——智者反驳说：还没有解决是否μὴ ὄν［不是］也能够同λόγος［逻各斯］一道进入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注544。当展示出λόγος［逻各斯］ 是λόγος τινός［关于某东西的逻各斯］时，这种反驳就破产了。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是一种τί［某种东西］、一种ὄν［是者］：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处在与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的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中。如果ταὐτόν［同］和ὄν［是者］共同在此是，那么，这意味着：ὄν［是者］是在其自身的，它是它所是的。并且这意味着，同δηλοῦν［揭示］、作为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揭示的东西］的ὄν［是者］相关联：ὄν［是者］如它在其自身是那样被揭开。如果某一是者如它在其自身是那样被揭开了，那么，这种揭开就是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一种未加歪曲地给出在其自身的是者：λόγος［逻各斯］是ἀληϑές［真的］。因此，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对τινός［某种东西的］的一种λέγειν［说］——在那儿τί［某种东西］通过ταὐτόν［同］的在场而被突显出来了，——只要某一是者在其同一性中就它自己本身变得可见。但正如辩证地显示的，ἕτερον［异］也能够同ὄν［是者］共同处在一种可能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这首先意味着：ὄν［是者］是不同于它自己本身的某一他者。于是，如果ὄν［是者］被把握为λεγόμενον τί［某种被说的东西］，那这就意味着：它是ἕτερον λεγόμενον［其他被说的东西］，它作为不同于它自身的某一他者被指出。这种把某种东西作为他者——不同于它自身所是的——加以指出，无非就是遮蔽、歪曲、歪曲着地使变得可见。因此，这样一种λέγειν［说］——在它那儿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作为ὄν［是者］通过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而被突显出来了，就是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λόγος ἀληϑής［真的逻各斯］和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被这样加以把握：Λέγει ὁ λόγος ἀληϑὴς τὰ ὄντα ὡς ἔστιν［真的逻各斯把是者说成它是］（参见263b4以下）——ὡς ἔστιν［它是］纯然是ταὐτόν［同］的改写——它将是者作为ταὐτά［同］加以展示；ταὐτόν［同］的在场是构建性的。Ὁ δὲ δὴ ψευδὴς ἕτερα τῶν ὄντων［假的逻各斯则说出异于是者的东西］（263b7），它把是者作为ἕτερα［异］加以展示；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是构建性的；λεγόμενά［诸被说的东西］通过ἕτερον［异］的在场而被规定。


  早前仅仅完全一般地指出了在ὄν［是者］中ἕτερον［异］和ταὐτόν［同］的παρουσία［在场］之可能性。但现在下面这点变得清楚了：同样的联系也适用于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ὄν［是者］。因此，在作为λόγος τίνος［某种东西的逻各斯］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即在作为ὄν［是者］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中，显现出一种新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与ταὐτόν［同］或与ἕτερον［异］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规定着作为ποιός［某种样子］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可能性，即规定着它的揭开之方式：作为真的或作为假的。我们把这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刻画为揭示性的、同δηλοῦν［揭示］有关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在此要注意——并且由此我们在阐释中超出当前的东西而进入在是态学上潜在于此的那种东西——：这种ὂ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是者］在第二阶段已经被标画为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和ὅτου［哪方面］：它在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之情状中展露出来。因此，那是一种λέγειν［说］之可能对象的ὄν［是者］，在其自身那儿就已经具有一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即：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并且与这种ὄν［是者］相关联，存在着新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可能性，即ταὐτόν［同］和ἕτερον［异］于其中在场之可能性。也即是说，那在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之性质中被先行给出的ὄν［是者］，就它那方来说能够被揭开为同一东西，或被揭开为不同于它所是的东西的某一他者。因此，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一种双重的作为性质显现出来。由此λέγειν［说］中的作为这一独特的范畴（diese eigtentümliche Kategorie des Als）之基本功能，首次变得清楚了。在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这一现象中，“作为”意味着：1.在某种东西之含有实事的规定性中的某种东西，2.因此，这种在其规定性中被先行给出的东西作为它自身，或者作为某一他者。


  γ） 对λόγος［逻各斯］之分析的结果的总结。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σύνϑεσις［联结］。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四重κοινωνία［结合］


  柏拉图在263d1以下总结了他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的结论：Περὶ δὴ σοῦ λεγόμενα μέντοι ϑάτερα ὡς τὰ αὐτὰ καὶ μὴ ὄντα ὡς ὄντα, παντάπασιν ἔοικεν ἡ τοιαύτη σύνϑεσις ἔκ τε ῥημάτων γιγνομένη καὶ ὀνομάτων ὄντως τε καὶ ἀληϑῶς γίγνεσϑαι 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关于你所说的，如果把异的东西说成同的东西、把不是者说成是者，那么产生自动词和名词的这样的联结，似乎就实实在在和千真万确地变成了假的逻各斯。］该总结把λόγος［逻各斯］澄清为σύνϑεσις［联结］，并且尤其澄清为τοιαύτη σύνϑεσις［这样的联结］。该τοιαύτη［这样的］，关乎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与ταὐτόν［同］或ἕτερον［异］的可能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这儿仅仅涉及同ἕτερον［异］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可能性，因为重要的是首先确证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之可能性。σύνϑεσις［联结］同时被刻画为γιγνομένη ἔκ τε ῥημάτων καὶ ὀνομάτων［产生自动词和名词］，即同时指明了我们将之称作命名性的那种κοινωνία［结合］。因此，在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之整体中有四重κοινωνία［结合］：


  1.命名性的：作为在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之间的πλέγμα［组合］。


  2.意向性的：每一λόγος［逻各斯］都是λόγος τίνος［某种东西的逻各斯］；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ὄν［是者］同作为其对象的ὄν［是者］处在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


  3.逻辑上的：λέγειν［说］中的每一τί［某种东西］，都在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之性质中被谈及。


  4.揭示性的、关乎δηλοῦν［揭示］的：在每一δηλοῦν［揭示］中、在每一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个东西］中，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说，要么同它自身“同一”，要么在其面前被摆置为异于它自身的某一他者；由此λόγος［逻各斯］成为一种进行欺骗的λόγος［逻各斯］，在其自身就成为一种假的λόγος［逻各斯］。


  通过这种展示，得到了柏拉图的真正意图，该意图在于显示那奠基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之是中的一种可能性，即同ἕτερον［异］的可结合性，因而显示那位于λόγος［逻各斯］本身中的可能性：它能够是ψευδής［假的］。由此又证明了智者的生存之可能性；它辩证地变得可见注545。


  §81. 对δόξα［意见］和φαντασία［想象］的分析注546（263d-264d）。通过指出δόξα［意见］和φαντασία［想象］同ψεῦδος［假东西］的可结合性把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κή［智者的技艺］澄清为τέχνη δοξαστική［貌似的技艺］和τέχνη 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的技艺］。——διάνοια［思想］、δόξα［意见］、φαντασία［想象］作为λέγειν［说］的方式；它们同ἕτερον ［异］（即μὴ ὄν［不是者］或ψεῦδος［假东西］）的可结合性


  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κή［智者的技艺］被规定为ἀντιλογική［辩论术］，但同时也被规定为δοξαστική［貌似的技艺］和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的技艺］注547——如果诸位回想起定义五和定义七的话。因此，为了充分地展示出λέγειν［说］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同μὴ ὄν［不是者］的可结合性，也就必须显示：δόξα［意见］和φαντασία［想象］能够同μὴ ὄν［不是者］和ἕτερον［异］进入到一种可能的κοινωνία［结合］中；能够有δόξα ψευδής［假的意见］。换句话说：柏拉图必须在原则上证明就所有的行为来说——根据其意义它们都具有是真的或是假的这种可能性——有着同ἕτερον［异］的可结合性。这些行为是：δόξα［意见］、διάνοια［思想］、φαντασία［想象］。Τί δὲ δή; διάνοιά τε καὶ δόξα καὶ φαντασία, μῶν οὐκ ἤδη δῆλον ὅτι ταῦτά γε ψευδῆ τε καὶ ἀληϑῆ πάνϑ' ἡμῶν ἐν ταῖς ψυχαῖς ἐγγίγνεται;［怎么回事？就思想、意见和想象而言，岂不已经显明：在我们灵魂中的所有这些东西既能生成为真的，也能生成为假的？］（263d6以下）对这些行为同ἕτερον［异］的可结合性的证明相对简略（263d-264d6），因为柏拉图把这些现象——δοξάζειν［认为］、διανοεῖν［思想］、φαντασία［想象］——嵌入λόγος［逻各斯］现象中。在这儿，同所有其他可能的揭开和展开之方法相比，λόγος［逻各斯］的优先性再度清楚明确地显露出来。通过指出διάνοια［思想］同λόγος［逻各斯］的一种联系，进而指出δόξα［意见］同διάνοια［思想］的联系，最后指出φαντασία［想象］同δόξα［意见］的联系，同时显示出φαντασία［想象］、διάνοια［思想］、δόξα［意见］从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的起源。所有这些都τῷ λόγῳ συγγενεῖς［与逻各斯同类］（参见264b2以下），它们同λόγος［逻各斯］有着同样的、在是上的起源。因此，柏拉图将这些现象阐释为λέγειν［说］。


  διάνοια［思想］是ἐντὸς τῆς ψυχῆς πρὸς αὑτὴν διάλογος ἄνευ φωνῆς γιγνόμενος［灵魂在内里同它自己进行的无声对话］（263e4以下）。νοεῖν［看］是一种λέγειν［说］，只不过它没有在有声表达中有所传达地宣告；它是灵魂对自己本身、而不是对某一他者的一种λέγειν［说］。它与ἐντὸς τῆς ψυχῆς［灵魂在内里］相对立。这儿绝没有涉及内在的和超越的之间的对立，仿佛涉及到把διανοεῖν［思想］规定为一种主体的言说，与之相关就能够生起下面这一著名的难题：它如何从内在性中走出来，以及它对于诸对象如何具有所谓超越的有效性。ἐντὸς τῆς ψυχῆς［灵魂在内里］仅仅意指：它是一种μετὰ σιγῆς［缄默地］（264a2）说，没有进行传达。但恰恰作为这种缄默地说，它完全消融于被谈论的事情中。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όγος τίνος［某种东西的逻各斯］，即使它缄默地被说出，它也是一种对事情的说。在这儿于单纯内向性（Innerlichkeit）的意义上规定ψυχή［灵魂］是无意义的，仿佛διανοεῖν［思想］是一种主体的说——它在对其对象的客观有效性方面能够成为难题。通过把ψυχή［灵魂］等同于意识，并将意识等同于主体性，一种可怕的混淆就进入到对柏拉图哲学的阐释中；只要我们还没有学会抛弃近代立场中的那些陈旧范畴，只要我们还没有了解到，对于合乎实事地理解那些被历史学地先行给出的现象来说，这种抛弃是首要的要求，那么，我们就还没有走出该混淆。διανοεῖν［思想］作为一种λέγειν［说］，恰恰意味着对是者的揭开，并且柏拉图明确地把λέγειν［说］刻画为φάσις［陈述］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263e12）、在肯定和否定意义上的谈及。亚里士多德后来更加清楚地把φάσις［陈述］把握为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并把φάσις［陈述］置于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和ἀπόφασις［否定］这两者之前。


  还要简略地阐释一下另外两个现象。δόξα［意见］就它那方来说被引回到διάνοια［思想］，并由此被引回到λόγος［逻各斯］。δόξα［意见］是ἀποτελεύτησις διανοίας［思想的完成］（参见264b1）、某一διανοεῖν［思想］ 、某一λέγειν［说］、某一谈及的“完成（die Vollendung）”，即它是完成了的宣称（der fertige Anspruch）、是确定地把-某种东西-当作-某种东西（das festgemachte Hlaten-von-etwas-für-etwas）。因此，在δόξα［意见］中本质性的东西——正如在διανοεῖν［思想］中的一样，复又是：把某种东西当作某种东西，即作为-结构（die Als-Struktur）。——于是，在διανοεῖν［思想］之意义上的λέγειν［说］是对κ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地］（264a4）被谈及的东西的一种当下化地占有。是者在其真正的什么（in seinem eigentlichen Was）、在其εἶδος［埃多斯］中于διανοεῖν［思想］中是在此的、πάρεστιν［是在场的］（参见264a4）。因此，διανοεῖν［思想］是对某种东西的一种看，但不是用感性的眼睛。只要它被刻画为看，那么，这就意味着：被看的东西作为它自身到场。然而，是者也能够δι' αἰσϑήσεως παρεῖναι［通过感觉而在场］（参见264a4）、“通过感官的知觉而到场”。于某种在感官上被知觉的东西中的这种当下地是，被规定为：φαίνεται［显现出来］（264b1）；某种东西在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中显现出来；它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是：φαντασία［想象］。φαντασία［想象］在这儿不意指：幻想（phantasieren）、单单摆出自己（sich nur Vorstellen）注548，而是意指在这种单单摆出自己中的、在这种呈现中的在场的东西；因此φαντασία［想象］同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λόγος［逻各斯］是同义的。但是，该表达——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有着独特的双重含义，这种独特的双重含义也为所有那些服务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术语所具有：λόγος［逻各斯］、δόξα［意见］、ϑέσις［论题］、ὑπόληψις［信念］；所有这些含义变式（Bedeutungsmodifikationen）首先意指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实施，其次意指被揭开的东西作为被揭开的东西。柏拉图把φαντασία［想象］阐释为δόξα［意见］，并且尤其将之阐释为σύμμειξις αἰσϑήσεως καὶ δόξης［感觉和意见的混合］（264b2）、阐释为基于αἴσϑησις［感觉］而来的δόξα［意见］。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三卷第3章（428a25—428b9）注549中已经把柏拉图关于φαντασία［想象］的这种定义置于一种深刻和的确中肯的批评之下。根据柏拉图，只要φαντασία［想象］是一种基于αἴσϑησις［感觉］而来的δόξα［意见］，那么，它作为δόξα［意见］也就具有λόγος［逻各斯］-性质，即它被把-某种东西-看作-某种东西这一现象所规定。因此，διάνοια［思想］、δόξα［意见］、φαντασία［想象］都τῷ λόγῳ συγγενεῖς［与逻各斯同类］（参见264b2以下），它们同λόγος［逻各斯］有着同样的、在是上的起源，并且由此也能够是ψευδεῖς［假的］（参见264b3）。


  因此，σοφιστική［智者术］被澄清为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的技艺］、δοξαστική［貌似的技艺］、ἀντιλογικὴ τέχνη［辩论的技艺］。智者在其生存上得到了理解。


  但由此一来——并且这是决定性的东西——哲学家在其自身已经变得透彻了，并且这只有通过具体的哲学活动本身才发生，它不会于随随便便的事情那儿出现，相反，正如我们已经在254a8注550以下听到的：τῇ τοῦ ὄντος ἀεὶ διὰ λογισμῶν προσκείμενος ἰδέᾳ.［始终通过思考而献身于是者之理念。］


  附    录


  
    补充
  


  
    

  


  
    基于海德格尔的手稿
  


  
    （对讲座的笔记、增补和札记）
  


  
    

  


  
    I.对引论部分的补充
  


  
    1.（对页23的补充）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此是之可能性——由此在其是中被规定。诸方式——一种最高的方式——σοφία［智慧］。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为了这种真地是（Wahrsein）而抉择！


  柏拉图——自身——同行一段路。


  作为对话——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朝向事情的研究方法和通达方法。


  
    2.（对页57的补充）
  


  引人注目的：最高的理解——同τέχνη［技艺］一道，并且技艺复又同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一道。


  如果τέχνη［技艺］被坚持为一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无需感到吃惊，——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它是一种实施之可能性能够于之退却的行为方式。


  
    3.（对页64的补充）
  


  就于其中展露哲学家是什么（σοφία［智慧］）的柏拉图的《智者》而言，对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σοφία［智慧］的一种明确的预备思考，成为必然。


  哲学家：τῇ τοῦὄντος ἀεὶ διὰλογισμῶν προσϰείμενος ἰδέᾳ［始终通过思考而献身于是者之理念的人］（《智者》254a8以下）。“致力于并始终将自己保持在对是者的观望上，严格讲是这样的：他始终实施着对它的一种言说。”


  
    4.（对页125的补充）
  


  直至4：σοφία［智慧］之完满的自主性


  1.基于主题


  2.基于此是之行为的是之倾向（die Seinstendenz des Daseinsverhaltens）


  1.完全的自主性属于下面这种认识活动和知识活动：它是τοῦ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ητοῦἐπιστήμη［以最为可知的东西为对象的知识］（《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a31）。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ητά［诸最为可知的东西］：τὰ πρῶτα ϰαὶτὰ αἴτια［诸原理和诸原因］。


  διὰ γὰρ ταῦτα ϰαὶ ἐϰ τούτων τἆλλα γνωρίζεται, ἀλλ' οὐ ταῦτα διὰ τῶν ὑποκειμένων［其他东西都是通过它们或基于它们而被认识，但它们却不通过任何进行奠基的东西而被认识］（982b2）（通过那作为出发点而首先已经摆在前面的东西）。


  ἀρχικωτάτη ἐπιστήμη［最为进行统治的知识］——ϰαὶ μᾶλλον ἀρχιϰή［和更具统治性的〈知识〉］——ἡ γνωρίζουσα τίνος ἕνεϰέν ἐστι πραϰτέον ἕκαστον［知道每件事是为何而被做的］（参见982b4以下）。


  各种办理之间和各种制作方式之间的一种联系，某种梯级顺序。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作为平均概念（Durchschnittsbegriff）。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更加根本地加以把握——就对某种东西的每一行为和操劳而言。


  处在πρᾶξις［实践］中的东西，由此被规定——οὗ ἕνεκα［为此］——为了何种东西之故而被操劳。


  τοῦτο δ' ἐστὶ τἀγαϑὸν ἐν ἑϰάστοις［它就是那位于个别东西中的善］（982b6）——它是对每个东西而言的“善”——这意味着：这样一种东西，它构成——其完全的-恒常性（Voll-ständigkeit）注551——完满地是（Fertigsein）——它通过πρᾶξις［实践］——ποίησις［创制］——ἐπιστήμη［知识］——把被操劳的东西带入其真正的是中。


  认识作为对πρᾶξις［实践］的揭开——它在其ἀγαϑόν［善］上展开是者。


  因此，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ητόν［最为可知的东西］——μάλιστα ἀγαϑόν［最善的东西］ = ὅλως τὸἄριστον［整体地最善的东西］——最善的东西、真正的是——ἐν τῇ φύσει πάσῃ［在整个自然中］（参见982b6以下）。真正的τέλος［目的］和πέρας［终点］——那在其此是上构成整体是者的东西。最真正的是者——最真正的是。最真正的是者真正作为对其自身的νοεῖν［看］而是。是者作为是——ἀρχαί［诸本源］。在“是态学”和“神学”的这种问题提法中被先行标画。参见νοῦς［智性直观］——νοητόν［可思想的东西］/ἀρχή［本源］——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Τὸζητούμενον ὄνομα （σοφία, σοφός） πίπτει ἐπὶ τὴν αὐτὴν ἐπιστήμην［被寻求的名称（智慧、有智慧的）属于这同一门知识］（参见982b8）。如果我们探究那位于言谈中的表达意指什么——在对自然的、最切近的此是的言谈中的表达——，那么，于此被发现的东西就落到这同一门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之上。


  2. τῶν πρώτων ἀρχῶν ϰαὶ αἰτιῶν［关于诸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诚然朝向οὗ ἕνεϰα［为此］和ἀγαϑόν［善］——的确不是ποιητική［进行创制的〈知识〉］（982b9）——它在此是中、在其发生史中、于较近的观望那儿已经具有此是的一种本己的为了自身的是之倾向。即使它仅仅慢慢地从ἐπιστῆμαι ποιητικαί［诸进行创制的知识］中摆脱出来，但它也不仅仅是对后者的一种改造，而是从一开始就被仅仅去看和知识这一倾向所支撑。［这种摆脱（dieses sich Freimachen注552）］注553——在其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其他方式的关系中的σοφία［智慧］之——συμβεβηϰός［偶性］——伴随显象（Begleiterscheinung）。τοιαύτη φρόνησις［这样的明智］（982b24），只要οὗ ἕνεϰα［为此］和ἀγαϑόν［善］也即为了此是本身——不是为了χρεία［用处］（982b24）——παρά［在旁边］，相反，它在其自身就是此是之是。


  因此，ἑαυτῆς ἕνεϰα［为其自身］同时在下面这点上变得可见：它——σοφία［智慧］——奠基在人的此是之一种源始本己的是之类型上。


  ὅτι δ' οὐ ποιητιϰή［不是进行创制的］（982b11）——尽管ἀγαϑόν［善］——这恰恰被亚里士多德在其是态学的作用上理解——δῆλον ϰαὶ ἐϰ τῶν πρώτων φιλοσοφησάντων［从那些最早从事哲学的人那儿显明出来］（982b11）。在这儿要积极地理解：它从一开始——在ποίησις［创制］的旁边——构成人的一种自主的是之类型。


  基于两个原初的实施要素，下面这些变得可见：1.ϑαυμάζειν［惊异］，2.διαπορεῖν［困惑］（982b12以下）。


  
    5.（对页164的补充）
  


  νοῦς［智性直观］（知觉着地是） ἐπ' ἀμφότερα［从两个方面］


  αἴσϑησις［感觉］——对每一当时的处境、对向着各种形势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被摆置地是的揭开。


  ἀεὶἀληϑές［总是真的］——在占有中是并且作为对世界的占有。


  在-世界-中-是——诸基本方式。


  然而，是意味着：在场地是（对于有生命的东西来说：依寓于……而在场地是），并且如果何所依寓（das Wobei）本身是一种在其本真性中的是者，即是始终是（Immersein），那么，在场地是就是真正的在场地是。


  绝对地、ϰ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地］——关乎——是本身。


  
    6.（对页186的补充）
  


  πᾶν τὸδιανοητὸν ϰαὶ νοητὸν ἡδιάνοια ἤ ϰατάφησιν ἤ ἀπόφησιν - ὅταν μὲν ὡδὶ συνϑῇ φᾶσα ἤ ἀποφᾶσα, ἀληϑεύει, ὅταν δὲ ὡδί, ψεύδεται.［思想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所有思考和思想的对象——当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它如此结合时，它就是在真中；当它以另外的方式这样做时，就是在假中。］（参见《形而上学》第五卷第7章，1012a2以下）


  引出这段话，是为了对付在逻辑学中和亚里士多德之阐释中的一种流行的误解。


  人们认为：肯定（Zu-sprechen）是σύνϑεσις［联结］、联结；否定［Ab-sprechen］是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分开。


  但上面那段话却显明：作为让被看的肯定和否定（zu-und absprechen des Sehenlassen）注554，两者都是σύνϑεσις［联结］。


  或者：ἐνδέχεται δὲ καὶ διαίρεσιν φάναι πάντα［也能够把所有这些说成是在分开］（《论灵魂》第三卷第6章，430b3以下）。肯定和否定同样被阐释为在进行分开。分开，的确是知觉、νοεῖν［看］、即把ἕν［一］、把整体保持在眼帘中的实施方法。并且分开是保存着地让整体被看，即把一个和另一个摆置在一起。


  σύνϑεσις［联结］与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构成了νοεῖν［看］之完整的实施方法；并且只要νοεῖν［看］是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的νοεῖν［看］，那它自身就能够是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或ἀπόφασις［否定］。


  参见《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1027b2以下：


  τὸ ἅμα τὸ χωρὶς ἤ νοεῖν［一起看或分开看］——知觉、让照面（Begegnenlassen）的一种方式。ἅμα［一起］和χωρίς［分开］——μὴ τὸ ἐφεξῆς［不是顺接的］（1027b24）、“不是离散的一个接一个”——各个νοήματα［被知觉者］之间的彼此-站在-旁边（Neben-einander-Stehen）。而是：ἕν τι γίγνεσϑαι［生成某种一］（1027b25）是这种νοεῖν［看］中的决定性的东西。


  ἅμα νοεῖν［一起看］——τὸ συγκείμενον［结合在一起的］ / χωρὶς νοεῖν［分开看］——τὸ διῃρημένον［分开的］。κεχωρισμένον［分离的］：ἕν νοεῖν［看一］。ἕν νοεῖν［看一］：既是σύνϑεσις［联结］，又是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因为ἅμα νοεῖν［一起看］也能够被理解为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构建性的，意向性的-规定上的（intentional-best-immungsmäßig）。


  是者的这种是之类型的αἴτιον［原因］（1027b34）——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是无蔽的或被歪曲的——是τῆς διανοίας τι πάϑος［思想的某种情状］（1027b34以下）、“意指（das Vermeinen）的某种被影响（ein Angegangenwerden）”。只要某种东西与意指照面，那么，照面的东西自身就被揭开了。ἀληϑές［真的］和ψεῦδος［假的］：οὐκ ἔξω δηλοῦσιν οὖσάν τινα φύσιν τοῦ ὄντος［不从外面揭示是者的某种本性］（1028a2）。它们并不给出是者的某种在其自身就属于作为是者的是者的是之情状，而是只要是者来照面。


  τὸ ἀληϑὲς ὄν［真的是者］——πάϑος ἐν διανοίᾳ［在思想中的情状］（参见《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8章，1065a21以下）。“是者的无蔽地是（Unverborgensein），是那影响进行意指的揭开（das vermeinende Aufdecken）的东西”。被揭开了的在场。


  ἐν διανοίᾳ［在思想中］并不意味着：思想过程——实际的发生，而是意味着：是被意指的东西——照面。因为：在此揭开着的占有。是——作为展开了的在场地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的世界。


  
    7.（对补充6的补充）
  


  σκεπτέον［应考察］τοῦ ὄντος αὐτοῦ［是者本身的］——ᾗ ὄν［作为是者］——τὰς ἀρχάς［诸本源］（参见《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1028a3以下）。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 注555。


  ἀληϑές［真的］——ψεῦδος［假的］，被揭开——被歪曲：οὐκ ἐν τοῖς πράγμασι, ἀλλ' ἐν διανοίᾳ［不是在事物中，而是在思想中］（参见《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1027b26以下）。非含有实事的规定——如ἀγαϑόν［善］——，它构成了完成了地是——现成地是，而是一种照面之性质——一种可能的在场之如何。


  不是：ᾗ ὄν［作为是者］——在其自身的，而是：ᾗ［作为］无蔽的、展露出来的或被歪曲的。


  ἕν［一］ἐν διανοίᾳ γίγνεσϑαι［在思想中生成］，在τὸ ἅμα［一起］和τὸ χωρίς［分开］的νοεῖν［看］中，在νοεῖν［看］中（参见1027b23以下）。不是ἐφεξῆς［顺接的］（1027b24）——依次的。τὸ ἅμα［一起］和τὸ χωρίς［分开］的νοεῖν［看］：容许真正的在此-是（Da-sein）。


  
    8.（对页188的补充1）
  


  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是者作为无蔽者——在这方面被意指和被知觉并作为这样的东西被保存。


  这种保存之最切近的方法：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在一种ἀποφαντικὸς λόγο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中的被说者：是者作为被揭开者。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是ἀληϑές［真的］——λόγος ἀληϑής［真的逻各斯］。


  ἀληϑές［真的］：不ἐν τοῖς πράγμασι［在事物中］ （《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1027b25以下），而ἐν διανοίᾳ［在思想中］（1027b27），但即ἐπὶ τῶν πραγμάτων［就事物而言］（《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1051b2）。


  但的确在《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中κυριώτατα ὄν［在最严格意义上是着的］


  1.表达只能基于对是本身的正确阐释而被理解


  2.基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真正意义。


  是者作为被占有者。在场，真正的〈在场〉。径直让-在场地是（Anwesendsein-lassen）！


  “人们谈论最多的最主要的东西” ——耶格尔认为注556。


  非亚里士多德的，如果关乎是者/某一是者（das / ein注557 Seiendes）本身的话！


  恰恰在这儿有着真正的误解：耶格尔和通常的传统——已经在经院哲学中——认为：涉及的乃心理上的是——以及有效之是。


  两者在“此”会面。


  它是是者本身——仅仅就一种属于它的是之性质而言，只要它能够来照面，并且在此是未被遮蔽的或遮蔽的。


  在其无蔽中的是者。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无蔽。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在此也有着一种歪曲地是（Verstellensein）之可能性。


  耶格尔认为：


  1.某一另外的是者是主题。


  2.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东西］之ἀληϑές［真相］是一种特例，甚至同λόγος［逻各斯］那首先的真地是（Wahrsein）相矛盾注558。


  真正的无蔽。


  κυριώτατα ὄν［在最严格意义上是着的东西］是作为真正的是者的是者本身——ἀλήϑεια［真］；进行统治和要紧的东西——a.在其最终的ἀρχαί［诸本源］上，b.这些径直——纯粹——被揭开、被获悉的。φιλοσοφήσαντες περὶ τῆς ἀληϑείας［为了真而从事哲学活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b3）。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ψυχή［灵魂］——此是——在之中-是。


  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1.是者——世界——此是，2.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λόγος［逻各斯］——非真正的真之理论和判断理论的出发点。


  ἀλήϑεια［真］：ὄν［是者］——ἀρχαί［诸本源］——αἴτιον［原因］（《形而上学》第二卷第1章，993b23）


  
    9.（对补充8的补充）
  


  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


  是者］。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ἀλήϑεια［真］


  在第九卷中的κυριώτατα ὄν［在最严格意义上是着的］。


  “人们谈论最多的最主要的东西”注559。


  非亚里士多德的，如果关乎是者本身的话。


  φιλοσοφήσαντες περὶ ἀληϑείας［为了真而从事哲学活动］。ἀλήϑεια［真］= ὄν［是］，在被揭示地是（Entdecktsein）之最真正的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并不想要一种真之特例，而是ἀρχαί［诸本源］中的那最彻底的和最源始的〈真〉。


  
    10.（对补充8的补充）
  


  



  
    真地是和陈述
  


  说出——被说者：一定的理解——意指……。将被意指的东西取作所是的东西。“出来（her）”：从平均中出来，对它的熟悉以及亲熟地是之自足。


  这种是（dieses Sein）被标明、抬高为一种是者。反过来如在经验那儿一样。以及如此被假设的东西——那应在与……相关中是、即应在与实在的是者相关中是的东西。两种不同的是者之间的在-与……相关-中-是（das Im-Verhältnis-sein-zu）。


  何种是？


  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具有何种……注560意义，并且它意指什么？


  它“是真的”——仅仅一种如何——但一种独特的东西。


  
    11.（对补充8的补充）
  


  为何真的（ἀληϑές［真的］）= 实际是着的？


  因为是 = 在场，而非有效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被揭开了地是 = 真正在场地是。


  或者因为“真地是”乃是者之揭开性，ἀληϑές［真的］属于ὄν［是者］，——“辩证法”，是态学中的“逻辑学”。


  真的东西是。既非观念论的也非实在论的，而是希腊的。是和真。真和真实。


  因此，κυριώτατον［最为决定性的］。“真”——对于知觉——是是者的一种事务（！），——诚然ἐν διανοίᾳ［在思想中］！


  
    12.（对补充8的补充）
  


  为何ἀληϑές［真的］、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作为是之性质？


  在场——未被遮蔽——真正的当下——朝向νοῦς［智性直观］定位。ἔστι πώς πάντα［在某种方式上是一切］！ἡ ψυχή［灵魂］注561，在其最高可能性上。


  
    13.（对补充8的补充）
  


  



  
    ἀληϑινόν［真实的东西］
  


  《智者》240以下/同上b3 = ὄντως ὄν［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注562。在这儿显然：ἀληϑινός［真实的］——“是态学的”。ἀληϑινόν［真实的东西］同ὄντως ὄν［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在一起，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同μὴ ὄν［不是者］在一起。只有下面这些清楚了，方才变得透彻：1.ὄν［是者］，2.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3.λόγος［逻各斯］，即生存、此是、ψυχή［灵魂］。


  为何“真实的”作为是者之突出称号？


  
    14.（对补充8的补充）
  


  参见《克拉底律》421b3以下：ἄλη-ϑεία［神一般的-漫游］、一种神一般的漫游，πλανᾶσϑαι［漫游］！因此，恰恰戏谑地转向对立面。与在此已经未被遮蔽的相对。


  
    15.（对页188的补充2）
  


  σοφία［智慧］——首先作为κτῆσις［财富］和ἕξις［品质］，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10章注563。不是如ἰατρική［医术］，而是如ὑγίεια［健康］，作为是注564。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真地是：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διάνοια［思想］）——ἄνευ λόγου［无逻各斯］。


  A. λόγος［逻各斯］


  1.根本并非立即就是ἀποφ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


  2.作为ἀποφ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的σύνϑεσις［联结］。相应地：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已经是一种派生的东西，穿过能够是假的（Falschseinkönnen）。“作为”。《论灵魂》第三卷第6章。


  3.λόγος［逻各斯］——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被说者：a）作为内容，b）被说地是（Gesagtsein），被重复说的东西，已经被说地是（Gesagtwordensein）——被“人们”。命题——陈述——表象之联结（Vorstellungsverbindung）。（主体——作为思想活动。符合）


  ἀληϑές［真的］——揭开着地是（Aufdeckendsein）。在“作为”中表达着地谈论那被揭开的东西。“作为-结构”——λέγειν［说］中的这种结构——在与这种结构照面时如此被揭开的东西注565。


  B.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真地是——作为ϑιγεῖν［把握］注566。源始地——真地是。


  与耶格尔相反。


  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κυριώτατον［最为决定性的］。参见《形而上学》，耶格尔注567。


  οὕτω καὶ τῷ ὄντι ᾗ ὂν ἔστι τινὰ ［ἐπισκέψασϑαι］ ἴδια, καὶ ταῦτ' ἐστὶ περὶ ᾧν τοῦ φιλοσόφου ἐπισκέψασϑαι τἀληϑές.［同样，是者作为是者也具有某些固有性质，这些东西就是，关于它们哲学家要考察真。］《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1004b15以下。


  ἀλήϑεια［真］——无蔽。


  过渡：a.某种东西之无蔽地是（以νοεῖν［看］的方式；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b.无蔽的东西本身——最为真正无蔽的东西：那最为已经在此是的东西。参见《形而上学》第二卷第2章注568。


  C. λόγος［逻各斯］——揭开着地向前推进——对话。


  纯粹的和真正的真地是，即揭开，以及进行谈论的东西——真地是——在朝向真正的东西之意图中的详细谈论。首先被实施的东西：作为λέγειν［说］。但在λέγειν［说］中完全已经有着ϑιγεῖν［把握］之是。这不是某种特例，而是反过来——λέγειν［说］是一种非真正的方式（参见νοῦς［智性直观］——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但实际上离那东西最近。αἴσϑησις［感觉］。言说——绝非根本性的。


  1.亚里士多德不仅没有降低辩证法；


  2.他根本不可能降低它，因为它一定必然处在下端，


  3.和柏拉图相比他首先真正看清了这点。


  
    16.（对补充15的补充）
  


  1.绝对的ἀλήϑεια［真］


  2.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


  1.关乎在其是——ἀρχαί［诸本源］之无蔽中的是者。因此：ἀληϑές［真的］——κυριώτατον ὄν［最具决定性的是者］——在强调意义上的τ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


  2.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的ὄν［是者］——διανοούμενον［被思想的东西］。作为照面的和作为这样被谈论的东西。真的东西——正如它首先和通常以及进一步被给出那样。


  
    17.（对补充15的补充）
  


  
    

  


  
    τ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
  


  形式普遍：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


  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意向相关地（noematisch）到ὂν ἀληϑινόν［真实的是者］。最高的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σοφία［智慧］。最真正的ὄν［是者］。κυριώτατον［最具决定性的］——为何ἀληϑές［真的］？因为是：“在此”——在场。不被歪曲地是（Unverstellensein）——照面性质，意向相关的，非心理上的是。不是在另一个旁边的某一领域，而是在其是之如何中的是者。诸是之性质本身在其刻画中是不同的。


  
    18.（对页188的补充3）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根本性地νοεῖν［看］——αἴσϑησις［感觉］。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λόγος［逻各斯］——修辞学！λόγος［逻各斯］——διά［通过］。


  ἀληϑές［真的］——ὂν ὡς［是者作为］——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 /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


  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之首先（Zunächst）——尤其：隐藏，真正保持在不识中。作为实施方法和揭开方法，根据原则上的含义！“逻辑的东西”：在谈及中和在谈及着地谈论中可通达的东西，构成如此可通达的在场的东西本身之是。


  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阐释——诠释学的。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根据两个方向得到保存。例如：μὴ ὄν［不是者］（=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作为ὄν［是者］——闻所未闻的——新的——即把通常的闲谈放到一边。


  此是和是。


  
    19.（对补充18的补充）
  


  如果ὄν［是］——ἀλήϑεια［真］，那么，对ὄν［是者］的讨论就通过对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的讨论，假使μὴ ὄν［不是者］被讨论。


  为何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开启是之整个问题（Seinsproblematik）？


  1.作为一般基础——现象学的，


  2.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者本身的一种性质——ἀληϑές［真的］。


  为何是可能的？ἀλήϑεια［真］——是者。耶格尔？心理主义！


  
    20.（对补充18的补充）
  


  μὴ ὄν［不是者］——ὡς ψεῦδος［作为假的东西］：不是者——那不是某种东西的东西。被歪曲为这种东西的，——但它不应当是，因为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应当是；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之ἀγαϑόν［善］。那是不应当是的东西。


  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是者——揭开或被揭开的东西。“是真实的”。


  是者——在无蔽的东西之意义上——真正在场地是。


  不是者——在被遮蔽的东西之意义上——在其自身不在场的——不是着。


  
    II.对过渡的补充
  


  
    

  


  
    21.（对页190的补充）
  


  对是之整个问题的分解——诠释学的——具体的、生存活动上的同是者的照面之于何所（Wobei）——作为是者之“是态学”基础的关于照面以及谈论的现象学。《智者》——即使只是一个最初的推进——参见巴门尼德：νοεῖν［看］——εἶναι［是］——还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在那根本没有解决且不可能解决的东西上足够源始地进行把握。


  
    22.（对页194的补充）
  


  ἀλήϑεια［真］和是之本真性以及作为是者之是。οὐσία［所是］——ἕν［一］——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


  是者之揭开是真正的揭开，如果它在其ἀρχή［本源］-τέλος［目的］-情状（真正的到场）中展开是者的话。


  ἀρχή［本源］-τέλος［目的］——作为是之性质——πέρας［终点］的意义：从何处并且于何处是者在它所是的东西中——作为是者——是完成的。不是“作为某种东西”。因此，诸意指之性质（Vermeitheitscharakter）和揭开之性质（Aufdeckungscharakter）：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地］——ἀσύνϑετον［非复合地］——ἁπλῶς［绝对地］。


  
    23.（对页199的补充）
  


  
    

  


  
    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
  


  详细谈论，越来越引向事情，基于最切近的、日常的λέγειν［说］，向着ἔσχατον［最后的］，以便看。πέρας［终点］！


  它、即辩证法，只能进行试验、尝试、摸索。它自身从不能对之下决心，因为它根据其诸实施之可能性无法抵达那儿。只有纯粹的ϑεωρεῖν［静观］作为〈纯粹的ϑεωρεῖν［静观］〉，才有权做到这点。


  但它具有定向，它已经一道谈论了那真正是σοφία［智慧］之主题的东西。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


  传统说，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辩证法降格为技艺。在此忽略了：


  1.τέχνη［技艺］意味着精通。δύναμις［能力］。参见《修辞学》：能力（das Können）作为是。对它明确的确定，恰恰假设了对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之实施的理解。可能性——理解——更加彻底地：作为揭开。因为：现实性：仿做。［可能性：］注569那能够真正是某种东西的，它已经先于任何现实地是（Wirklichsein）。


  2.因此，他并没有降格辩证法，而是揭示了日常的能够-共同一起-说（Miteinander-sprechen-Können）之源始的、本己的领域：对某种东西的前理论性的谈论，它作为详细谈论的特定方法向着ϑεωρεῖν［静观］推进——γνωρίζειν［认识］、γνωριστική［认识性的］——并且宣称自己为明确的推进之方式以及真正的追问之方式。


  亚里士多德有能力第一个积极地理解和掌握辩证法。在真正进行揭开的、源始的是态学中扬弃。参见《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


  柏拉图既没有看清一个（σοφία［智慧］），也没有看清另一个（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他的结论同样如此。另一方面，他在这种绝妙的不清晰中搅动了诸事情﹡注570。“绝妙的”——因为这种不清晰包含着揭开之真正的根源。并非离奇的、对事情瞎盲的不清晰。


  《智者》：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一种此是之类型——并且尤其是一种被宣称为最高的——它是：一种依寓于……而是，对是者的认识和知识。


  在对话中揭开一种在之中-是，并且由此揭开整个现象上的联系，该联系在于：是者——是—— / 向着……而是 / 在此是着的东西（智者）本身之是。


  因此：在过渡中：此是——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在之中-是。现象学的基础。正确理解了的意向性。


  1.对话之诠释学的意义，


  2.在对话中什么成为了主题，


  3.如何。


  三个问题不清楚、但又原则性地交织在一起。


  对对话的这种把握，于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趋势那儿得到证明：《形而上学》第四卷和《论题篇》（修辞学）。


  不是在直观和思想上看。只要思想是直观着的，那它恰恰是辩证法的，——这不是某种东西。


  
    24.（对页202的补充）
  


  
    

  


  
    λόγος［逻各斯］
  


  作为言说——言说，关联，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ἀνάλογον［类比］——相应，在这儿：关系。


  λόγος［逻各斯］能够被如此形式化，这是下面这点的显示，即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这一现象——在此——原初地显现。“逻辑的东西”。并且尤其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作为-像……那样的（Als-hafte），从一个-到-另一个-那样的（Vom-einem-zum-anderen-hafte）。


  
    25.（对页206的补充）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也即是说，在其真正的各种困难中理解希腊人。暗藏的运动：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法］——“逻辑学”：ζωή［生命］——此是。λόγος［逻各斯］


  
    26.（对页216的补充1）
  


  亚里士多德谈论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法］


  1.在同对哲学性的基础科学（σοφία［智慧］）之任务的规定的联系中，


  2.在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学说中。


  因此：在对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现象的考虑中：νοεῖν［看］和λέγειν［说］。


  ［……］


  直至1.《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和第2章。


  ［……］


  直至2：πειραστική ［尝试性的］——涉及λέγειν［说］——共同一起详细谈论——共同世界，在此ἀγνοοῦντες［无知者们］注571，但同这些人一道κατὰ τὸ πρᾶγμα［根据事情］注572说。理论上-实事上（theoretisch-sachlich）共同一起商讨之“理论”。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法］，进一步的概念。它能够是：1.πειραστική［尝试性的］（《论题篇》，171）注573，2.理论——δύναμις［能力］（《论题篇》第一卷，101）；以及在这儿ἔνδοξον［权威意见的］，ἐρώτησις［询问］。目标：ἀλήϑεια［真］。


  智者：μὴ κατὰ τὸ πρᾶγμα ἐλέγχοντες［不根据事情进行盘问］注574。但在这方面，οὐκ ἐν δυνάμει［不在于能力］注575——如修辞学——作为言谈之理论——，而是某一βίος［生命］——实际地言谈——已经对此下了决心。但如何？形式的——非实事性。


  
    27.（对页216的补充2）
  


  
    

  


  
    ［过渡：］注576
  


  对辩证法的澄清。对智者术的首次刻画。


  紧接着：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ἀληϑές［真的］。ὄν［是者］。是态学的基本意义。628逻辑的东西。过渡的第二部分同第一部分相联系。


  a）τ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1004b17）b） πρότερον ἡ οὐσία［所是在先］注577。是态学。


  1.具体的是之研究：οὐσία［所是］——κατηγορίαι［诸范畴］——δύναμις［潜能］ / ἐνέργεια［现实］注578。揭示，积极的，对λόγος［逻各斯］。逻辑的东西。


  
    28.（对页216的补充3）
  


  哲学：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ἀληϑές［真的］。ἀλήϑεια［真］——ὄν［是］。κυριώτατον ὄν［最具决定性的是者］。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σοφία［智慧］——νοῦς［智性直观］——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λόγος［逻各斯］。


  “逻辑的东西”。“命题”。


  
    29.（对页220的补充）
  


  
    

  


  
    λέγειν［说］——修辞学和智者术
  


  （参见第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第二卷，第218页以下）注579


  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von Abdera）。修辞学。文法学的基本概念。对修辞学的炫耀性见解。


  勒昂提诺伊的高尔吉亚（Gorigas von Leontinoi）。


  卡尔克同的忒拉叙马科斯（Thrasymachos von Chalkedon）（参见《高尔吉亚》）


  克俄斯的普洛狄科斯（Prodikos von Keos）。参见《普罗泰戈拉》：修辞学。半价值论（Semiaxiologie）。在质料选择中的道德化。


  埃利斯的希皮阿斯（Hippas von Elis）（参见普洛狄科斯）：古旧的博学多识。


  雅典的安提丰（Antiphon von Athen）（参见普洛狄科斯）。


  扬布里科斯的匿名者（Anonymus Iamblichi）（普罗泰戈拉）。


  《对论》（Dialexeis）注580的作者（普罗泰戈拉）。反逻辑（Antilogica）被发展了出来。


  智者们：青年人的老师——付费。修辞学家。ταὐτόν ［…］ ἐστὶν σοφιστὴς καὶ ῥήτωρ, ἤ ἐγγύς τι καὶ παραπλήσιον.［智者和修辞学家是相同的，或者有某种接近和类似。］（《高尔吉亚》520a6以下）


  修昔底德（Thukydides），III 38注581


  ἁπλῶς τε ἀκοῆς ἡδονῇ ἡσσώμενοι καὶ σοφιστῶν ϑεαταῖς ἐοικότες καϑημένοις μᾶλλον ἤ περὶ πόλεως βουλευομένοις.［完全屈服于听的快感，更像是智者们坐在那儿的听众，而不是城邦的决策者。］


  智者们：演说家——不是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总的说来：“你们沉迷于听的快乐中（与言谈相对！），并且你们与其说是应决定城邦命运的那种人，毋宁说更为类似闲坐在那儿、好奇地看着智者们的那种人。”


  恰恰被智者们所培养起来的非实事性。


  形式上的教育目标。由此给出了：非实事性、缺乏实事性。δεινότης［擅长］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说］（παιδεία［教育］）。a）智者们的水准是不一样的，b）他们那特定的、从内容上来看的世界——他们主要活动其间。


  阐释的一种错误。那作为诱因前往积极性、但尚不与科学的水准相当的东西，往后在历史学的考察中基于这种考察并被这种考察抬高了。因此，迫使推进到科学的、哲学的诸可能性面前。


  非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而是形式上的教育目标。παιδεία［教育］。


  ［……］


  柏拉图既谴责智者，同时也谴责演说家。《斐德罗》：尝试积极的评价？亚里士多德，因为对λόγος［逻各斯］和ζωή［生命］的源始洞察，已经赋予其积极的、有限的、确定的合法性。


  
    30.（对页222的补充）
  


  “是态学”——“神学”。亚里士多德


  两次：以作为整体的是者为出发点——ὅλον［整体］注582——ἁπλῶς［绝对］——全然在其自身在此是的东西。ϑεία［诸神圣的东西］。把在其ὅλον［整体］中的ὅλον［整体］——理解为是着。是者——世界——，但还是一个确定的μέρος［部分］：κινούμενον［运动的东西］，不是ἀριϑμός［数］。天以及处于其下的东西。它在内容上相应于古代的是之整个问题，通过对κίνησις［运动］的揭示把后者带到新的基础之上。


  对κίνησις［运动］的揭示给出：1.在范畴上看清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之可能性。2.这种具体的质料-是态学的（material-ontologisch）研究，为纯粹是态学的研究之意义打开了眼光，并真正给出了对柏拉图的正确掌握。两者都在《物理学》第一卷中！对爱利亚学派的批判。诸范畴。


  正如κίνησις［运动］（ἀκίνητα［不动的东西］——ἀχώριστα［不可分的东西］ / ἀκίνητα［不动的东西］——χωριστά［可分的东西］/κινούμενά［运动的东西］）乃是之划分（Seinseinteilung）的引导线索。


  κίνησις［运动］，ποίησις［创制］——被创制 = 1.完成，2.在场。参见《形而上学》第九卷，除了κίνησις［运动］之外关于δύναμις［潜能］——ἐνέργεια［现实］的讨论。


  参见《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κινούμενον［运动的东西］——στερεόν［坚实的东西］明确地是是态学的主题，还是质料性的主题？不，而仅仅非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后者本身，——不位于它同其他东西的联系中！πρὸς μίαν ἀρχήν［朝向某一本源］？注583


  不是：如何改变，或何者屈从于另外的，如何改善，“完善”，“令人满意的世界图像”。而是：他如何被催逼进这两个通道。为什么？是——在场！绝对的在场；最高和最真正在场着的东西，首先源始的在场。


  难题不位于ϑεολογική［神学］中，而位于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中。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的普遍性。


  逻辑的东西。


  
    31.（对页224的补充）
  


  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οὐσία［所是］——λόγος［逻各斯］


  
    ——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逻辑的东西”。当下
  


  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在其是中的是者；是者作为是者；每一是其所是的是者，只要它是。因而主题是是。每一从一开始就已经是的是者，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此的，真正构成在场的东西，即真正的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某种东西的在场之可能性的条件。


  未被分开的：属（Genus）——一般的普遍性（generelle Allgemeinheit）和先天的普遍性（apriorische Allgemeinheit ）。在是态上的东西：“属”，在什么上的（washaft）起源。在是态学上的πρὸς μίαν ἀρχήν［朝向某一本源］——φύσις［自然］——οὐσία［所是］，不是κατά［根据］。


  非形式的，非属（这被明确拒绝了），而是：纯然“是态学的”。但在“形式性的东西”上强调了οὐσία［所是］：πρότερον ἡ οὐσία［所是在先］，在是者的纯粹在场之时间性上。ὄν［是者］——被谈及的东西——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没有被设定。而是：那在λέγειν［说］之进行意指的揭开中已经在此的东西。在这儿λόγος［逻各斯］对是态学的闯入。参见《形而上学》第七卷第4章。


  ὄν［是者］——作为被揭开的东西——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何人（wovon）和何事（worüber）被谈论。


  a）“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在较为宽泛意义上的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东西］中。οὐσία［所是］——绝对的在场——从一开始就在此是的东西——在最切近的日常的交道中。但这是λόγος［逻各斯］！


  b）“逻辑的东西”是哪种？= 那在作为被谈及的东西的被谈及的东西中已经照面的东西，一道构成了在场。


  直至a）对于希腊人来说，νοῦς［智性直观］——λόγος［逻各斯］：在首先和通常对——世界——某种东西——是者——在此——的谈论中。这种首先和通常，将并且始终根本性地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λόγος［逻各斯］：当下化着地在之中-是的基本方式。原初作为已经在此与之照面的东西：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言说始终是对是者的原初的通达方式和占有方式。进行揭示的依寓于……而是的——生命的——依寓于是者的基本方法。


  甚至ἄνευ λόγου［无逻各斯］ ——是某种东西——也还根据λόγος［逻各斯］被看：不带有“作为”。


  καϑ' αὑτό［根据其自身］。而是：根据和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方式


  ［……］


  直至b）“逻辑的东西”是作为这种是态-逻各斯的东西！恰恰不是：思想和思想技艺。而是：那在谈及（揭开）和谈及着地谈论中的可通达的东西。如此来照面和被谈论的是者之是，如此可能在场着的东西，构成着它那已经完成的在场。


  
    32.（对页225的补充）
  


  然而，希腊的是之概念那被显示出来的本源，同时显明：是者之是［根据］时间被阐释。为何？因为每一是态学作为解释，自身都是在之中-是的一种方式。只要世界应在其是中被规定，那么，这种是者必须是被经验到了的，并且解释活动必须在其是上谈及这种是者。世界的可经验性和可谈及性包含着：让进行解释的此是和此是总是已经在其中是的世界本身，纯粹根据其自身来照面。让照面根据其诸可能性奠基在此是之是上。但此是是有时间地是（Zeitlichsein）。并且纯粹的让世界来照面是当下化。作为这样的东西，它能够在相称的对世界的谈及中仅仅时间性地说出它自己：世界之是是在场。基于这种是之概念的统治地位，下面这点就变得清楚了：亚里士多德为何根据当下、“现在”来解释时间本身。当下地是（Gegenwärtigsein）是真正的是，根据它能够规定过去的东西之不再是和尚未是……注584。


  但是，如果此是本身应在其是本身上被是态学地解释，也即是说，甚至在其当下的注585当下化（das gegenwärtige Gegenwärtigen）之特定的、非本真的有时间地是上被理解，那么，有时间地是就必须在其本真性中得到阐释。但其中就有着：那在对世界之是的是态学解释中生长出来的是者，不可能规定那应阐释此是本身之是的是态学研究的诠释学处境。毋宁说，恰恰基于后者，前者的是之类型和本源在是态学上得到积极的澄清，即在到场之见解（Praesenzauffassung）的是之性质中被给出。——最切近的是之意义。


  
    33.（对补充32的补充）
  


  
    是之概念——知识之概念和理念
  


  是——在其自身总是在场地是。因此，“什么（Was）”——“本质（Wesen）”注586“是（ist）”真正的，并且它是真正的知识之真实对象。


  
    III.对主要部分的补充
  


  
    

  


  
    34.（对页227的补充）
  


  
    

  


  
    操心（历史性——时间性——揭示性）
  


  τέχνη［技艺］根据两个基本行为被看，最切近的日常此是的这样两种行为：制作——占有（是之倾向）。在两者中，操持某事（Sichversorgen mit etwas）这一基本现象——作为对某事的操劳（Besorgen von etwas）——在为……预先操心（Vorsorgen für）的意义上。时间性……这种操劳——在宽泛意义上的为自己搞到（sich Be-schaffen）〈某种东西〉——可规定为同最切近照面的世界打交道。同……打交道（das Umgehen mit-）奠基在一种已经-在-其中-是（In-ihr-schon-sein）上。对于这种在之中-是——作为操劳——精通。


  τέχνη［技艺］——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去蔽］——自身就具有占有性质（Zueignungscharakter）。在所有的操作——制作中，并且在拥有中，一种独特的占有——〈对〉作为被定向了的〈世界〉的世界〈的占有〉——在它的“在此”……操劳作为当下化……。


  请注意：这些现象学上的联系从未被看到——被视为各种原始的和幼稚的区别——它们比不上近代的体系学。并且只有当这些现象首先已经源始地被揭开了，并且它们在现象上的联系被理解为了一种原初的联系（此是——生存），方才能看到。系统的工作——不是为了建立一种体系并由此去谴责历史，而是为了让它们对于下面这种推进来说变得可见，即向着我们的此是本身在是上的根源推进。


  
    35.（对页282的补充）
  


  现象学的阐释有意过于宽阔——与质朴的-是态上（naiv-ontisch）的理解相比——关于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


  这种共属一体（Zusammengehörigkeit），首先并不通过先前孤立的诸内容的一种堆积在一起而产生。它是一种源始的共属一体。这首先仅仅是断言着的指示。把现象作为整体看。如果它（归属性）应是一种源始的，那么，它必须基于一种新的、统一的基本内容而被变得可见——基于现象上的持存本身的是之类型（在之中-是），例如，以作为τέχνη［技艺］的 τέχνη［技艺］为引导线索。ἕξις［品质］——δύναμις［能力］——ψυχή［灵魂］——ἀλήϑεια［真］——可揭示性——“在此”——每一本己的“在此”-是之可能性——对于本己的是来说。参见前面操劳——操心。


  对该领域的一种从原则上进行研究的、方法上的占有之必要性——更加准确地——首先展露！因为被淹没——为何？——某种东西还未被真正揭开——（沉沦！）——仅仅在各种紧要的视域中——世界性地、是态学地被翻转。


  
    36.（对页387的补充）
  


  
    

  


  
    人类学作为是态学
  


  不是一种新的见解和处理方法，而是那核心的、所有其他的一切于其中才取得基础的是态学，并且只要传统的、迄今唯一积极的〈是态学〉——希腊人的〈是态学〉——根本地是世界和形式-逻辑的是态学（Welt-und formal-logische Ontologie），那么，它必须通过采取新的意图而被占有并得到解放。也即是说，首先彻底地和具体地把是态学的难题整体地摆置出来。在关于时间的论文中让追问被打开和被提出。


  
    37.（对页411的补充）
  


  
    

  


  
    智者的诸定义

  


  双重功能：三重功能？


  1.有力地取得μὴ ὄν［不是者］的实际性。具体化——“在此”。


  2.诸现象的先行规定：“ποιεῖν［创制］”——οὐσία［所是］。λόγος［逻各斯］。


  3.是态上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共同-在此-是（Mit-da-sein）：γένος［属］——ἕν［一］——对是态学上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的准备。


  
    38.（对页431的补充）
  


  现在首先运用到智者们的τέχνη［技艺］（即δόξα［意见］，λόγος［逻各斯］）：ποιεῖ εἴδωλα［它创制各种图像］——他关乎那看起来如此的东西，即关乎最切近的、非真正的外观——那首先仅仅如此给出自己的东西——个人印象：περὶ τὸ φάντασμα［关乎假象］（240d1）。他称它为不-是（Nicht-sein）！并且他的ποιεῖν［创制］尤其是对个人印象、对最切近的仅仅-看起来-如此的一种接受，并且尤其是这样：他把如此加以拾起的东西进行冒充。他进行欺骗，即他活动在把个人印象冒充为是（Sein）这种冒充中。只要我们被他以这种方式所欺骗。那么，这就意味着ψυχὴ ἡμῶν ψευδῆ δοξάζει［我们的灵魂相信假的东西］（参见240d2以下）。


  他把我们引入歧路。但只有在我们毕竟行走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毕竟想去的地方，才有迷途（进行欺骗的认为）。仅仅在向着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定向地是（Ausgerichtetsein）中才有着不中的（Daneben）注587，并且尤其是这样不中的：那假装的东西被当作了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仅仅在意图-看（die Tendenz-auf-des Sehens）那未被遮蔽的是者中，歪曲才变得可能。这种伪称的视之歪曲。


  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进行迷惑的〈意见〉，意指迷惑的〈意见〉；持看法而是，并且尤其是持假的看法而是。也即是说，τὰ ἐναντία τοῖς οὖσι δοξάζειν［相信同那些是着的东西相反的东西］（参见240d6以下）：持看法而是、认为，它是未被遮蔽的东西，鉴于是者之对立面，鉴于那立于其面前、挤到前面的东西。也即是说，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 τὰ μὴ ὄντα δοξάζειν［相信不是者］（240d9）：把不是者当作（dafür-halten）是者。


  在对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或μὴ ὄντα［不是者］的这种δοξάζειν［相信］中，有着这样一种认为：它不是、μὴ εἶναι［不是］（240e1）？这儿有着险阻，在言谈（希腊人的）中的模糊不清的东西。［……］


  ἤ πως εἶναι τὰ μηδαμῶς ὄντα;［或者绝对不是着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还是？］（240e1以下）Εἶναί πως τὰ μὴ ὄντα δεῖ［不是者必定无论如何也还是］（240e3）不是者自身必定无论如何都是，由此它能够在这件事上（在是着上）被看待。也即是说，在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意见］中，在其结构中，有着无论如何把不是着的东西本身看作是着，然后才成为它所是的。把这种东西冒充——为是者。


  因此：下面这点的可能性之条件，φάντασμα［假象］毕竟能够建立一种欺骗——把自己冒充为——，是：它已经在其自身被当作是着，并且仅仅基于这一理由，它才能把自己冒充为某一别的是者。


  在那总是有着某种进行欺骗的认为的地方，哪怕只是短暂和细微的，也总是必然：


  1.它自身作为无论如何在此——到场；那自身引起误以为（Vermeinen）注588、建立可冒充性（Ausgebbarkeit）注589的东西之是，


  2.那为此将自己冒充为是者、被误以为的东西；处在信以为真（Vermeintlichkeit）中的东西之是。


  
    39.（对补充38的补充）
  


  
    

  


  
    欺骗

  


  它欺骗——它迷惑（trügt），它欺-诈（be-trügt），迷惑，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我欺骗我自己——欺骗——ἀπάτη［欺骗］。260c。我欺骗某一他人——在言谈、传达中。迷惑在是态学上是原初的，即可见性——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同μὴ ὄν［不是者］相κοινωνία［结合］。


  “它弄错”？我弄错——我们已经把自己带到迷途上了——它是“假的”。


  参见1923/1924冬季学期讲座注590。


  欺骗、错误、虚假、不正确、说谎——以及“不”的作用和意义——以及λόγος［逻各斯］和νοεῖν［看］。


  欺骗——在之中—是——1.作为什么——前有，2.作为某种东西——谈及，3.“作为”这一基本现象。“前”-有：根据某种东西而有，非径直在此！“作为”——于在之中-是。操心——解释——熟悉——先行-显露（Vor-schein）。在之中-是——作为何种是？


  
    40.（对补充38的补充）
  


  
    

  


  
    欺骗——错误

  


  欺骗——基于给出——谈及。错误？基于形式上的推论？然而，如果错误基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给出事情——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也即是说，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也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这（判断）也还完全是揭示性的。


  
    41.（对页449的补充1）
  


  提出是之意义问题，无非意味着拟定出哲学的问题提法。


  “是者之是这一问题提法”的现象学意义——它所意味的和在其任务那儿包含着：此是之诠释学。


  追问：


  某种东西根据某种东西被询问。


  被询-问者（是者），被问得者（是），被问者（是者的是之性质）。


  a）原初的姿态——追问之在之中-是*：追问是揭开着的展开。


  *是态学上的追问，保持在通达是者的何种通达方法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λόγος［逻各斯］——并且尤其是在某种明确性中，但仅仅如下面这样远，那就是λόγος［逻各斯］始终是唯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态学被逻辑学所规定——或者我们必须说，我们在这儿用“逻辑学”所意指的。不是：λόγος［逻各斯］——向着逻辑学定位并在这件事上还奠基着一种是态学的近代概念，而是：λόγος［逻各斯］向着νοεῖν［看］——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此是——定位。


  关于讲座：如果从一开始在准备中以及在对智者之定义的阐释中，都恒常指向λόγος［逻各斯］，那么，是态学进行在何种道路上，这应从一开始就变得清楚了。只是最后才经验到，柏拉图如何在是之整个问题的范围内对待λόγος［逻各斯］。


  b）问题提法是被说出来的、传达出来的问题，在其中，被询问者、被问得者、被问者暗含着地被一道谈及了，即使真正的追问那原初的姿态并未由此就立马被给出了。问题提法之内容：宽泛意义上的被问者——问题关乎什么、在哪方面、多远。


  问题之刻画总的来说是这样：当你们说“是”时，你们在意指什么？


  
    42.（对页449的补充2）
  


  
    

  


  
    在希腊是态学中的可理解性之倾向（Verständlichkeit-stendenz）*

  


  引导线索：当下化——作为什么。谈及。谈及如何？让它在其自身来照面——ὅλον［整体］——，或者基于其自身产生某一是者。否则那被阐明的东西前往何处？“在此”如何在λέγειν［说］——νοεῖν［看］中？——作为是（Sein）与时（Zeit）的结论。因此，体系学，以及历史学上的占有。


  *可能的解释之处境的形成，随着λέγειν［说］的清楚度而发展。把是者作为是者加以谈及。不再作为是者，而是作为“是”。是意味着什么。没有答案。但是之性质被揭开了。未分开的：形式的和质料的是态学。


  
    43.（对页449的补充3）注591
  


  
    

  


  
    ὄν［是者］的被说性

  


  I.μὴ ὄν［不是者］的被说性（Gesagtheit）和可说性（Sagbarkeit）这一问题，是对ὄν［是者］的σημαίνειν［意指］这一问题（244a5以下）。τὸ ὂν οὐδὲν εὐπορώτερον εἰπεῖν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同不是者相比，更容易说是者］（246a1）。被说性：对意义的真正展开！！


  希腊的是态学，根本地：


  依循“逻辑”而来的对是态学的定位。这是令人吃惊的吗？但λόγος［逻各斯］在希腊人那儿是通达方法——最切近的〈通达方法〉。希腊人的是态学——不仅仅世界——含有实事性——以及前来照面的东西、最切近的东西，而且走向最切近的东西之如何，——并且两者都处在无差别状态！


  一种当下化——在最切近可支配的东西中。一种中性的当下化。确认：λόγος［逻各斯］——日常看着、说着地消融之于何处（das Worin）——在之中-是的停留地点（Aufenthaltsort）。在对ὄν［是者］的讨论中，作为通达方法的λόγος［逻各斯］现在被如此孤立起来，从而撇开什么（das Was）不说，同时仅仅追问被说性和可说性。


  244c以下，因此同时是形式-逻辑的（formal-logisch），但也许是质料-是态学的（material-ontologisch）［研究］注592，即两者还未分开的。根据λόγος［逻各斯］。


  总还是巴门尼德的姿态，仅仅更加仔细地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νοεῖν［看］。


  II.因此：作为逻辑的〈辩证法〉的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法］是揭示性的：绝对的优先性——基础科学。不是根据我们意义上的“逻辑学”——而恰恰是真正的、进行研究的姿态——真正的、最切近的门径和展开。


  亚里士多德恰恰通过他对不同于“逻辑”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清楚把握（δύναμις［潜能］——ἐνέργεια［现实］），而捍卫了他自己。


  
    44.（对页489的补充）
  


  
    

  


  
    ψυχή［灵魂］——生命——此是。以及人类学。柏拉图

  


  难题——在《斐多》（Phaidon）第14章，于νοεῖν［看］之现象那儿，即向着……而是（Sein zu-）、依寓于……而是（Sein bei）之现象那儿。何所依寓——作为ἀεί［始终］——；是作为γένεσις［生成］。灵魂作为“居间物（Zwischenwesen）”——单纯因为是态上的——在之中-是之现象，在该方面世界被取作ἀεί［始终］——爱利亚学派的。νοεῖν［看］——此是之基本性质，一种对……的知觉。因而整个后来的人类学。（但不是在其自身的一种是！——并且后者是真正诠释学的）。


  灵魂是渴望（操心是此是之是！）意向性——向着……而是——ψυχή［灵魂］——在κίνησις［运动］和στάσις［静止］之视域中，γένεσις［生成］——ἀεί［始终］，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


  
    45.（对页513的补充）
  


  前有：κοινωνία［结合］支撑着一切——因此要进行澄清。


  可能的τέχνη 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技艺］要被安放到它里面去——并且在接下来的东西中、在被重提的、总是新的启动中被表达。


  
    46.（对页525的补充）
  


  
    

  


  
    τὰ ὄντα［诸是者］作为λεγόμενα［被说的东西］

  


  希腊是态学的限度：在λόγος［逻各斯］及其统治地位之中。被补偿：只要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不是［逻辑学］。


  
    47.（对页544的补充）
  


  在对是者的谈及中，是者在两个方向上被展开：1.在其“在此”——在场着——作为它自身，2.作为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关系到……（in Beziehung auf）。同一性——以及关系方式（Beziehungsweise）。在其自身——以及之于……（das Zu-hafte）。


  在λέγειν［说］中的一种双重展开倾向（Ersch-ließungstendenz）：1.径直的在此-有……（Da-haben von），2.在某个方面对待。在λέγειν［说］中对于是者的这种双重的照面之可能性（Begegnismöglichkeit）。


  根据λέγειν［说］中的源始联系可能在场着的东西［或者可能的在场性］注593：1.根据现在、在此当下化，2.基于并且在对某种预先的拥有中当下化——根据它——由之——可能在场着的东西被谈及。在当下的基于……而是（Aus-sein）中的实际的预先——根据它——最切近的东西。


  
    48.（对页565的补充）
  


  相反（das Entgegen）使得被否定的东西之本己的含有实事性变得可见。在ἕτερον［异］之μή［不］中的取消，不仅是一种位于含有实事的起源中的被联系的东西，而且同时是那在实事上进行展示的东西；它展示某种确定的东西。


  
    49.（对页573的补充1）
  


  直至3：就柏拉图来说：


  ἐναντίον［相反的］和ἐναντιότης［相反］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有时也还被广泛、形式地加以对待。《范畴篇》第6章，a15注594：ἐοίκασι δὲ καὶ τὸν τῶν ἄλλων ἐναντίων ὁρισμὸν ἀπὸ τούτων ἐπιφέρειν· τὰ γὰρ πλεῖστον ἀλλήλων διεστηκότα （Abstand） τῶν ἐν τῷ αὐτῷ γένει ἐναντία ὁρίζονται.［似乎对其他相反者的界定都是由此产生出来的；因为那些在同一个属中彼此距离（Abstand［距离］）最远的东西被界定为相反者。］因此，范例性的：ἐναντίον κατὰ τὸν τόπον［地点上的相反］。这根据《物理学》第五卷第3章，226b32：τὸ κατ' εὐϑεῖαν ἀπέχον πλεῖστον［在直线上离得最远的］——如果我们在直线的方向上从一个走向另一个，彼此间离得最远的。


  亚里士多德如何澄清这种“距离”？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首先在作为形式上的差异性的ἕτερον［异］和ἐναντίον［相反］之间做出了一种区分。他引入了διάφορον［不同］，“不是（Nichtsein）”，在一种确定的、含有实事的方面。《形而上学》第十卷第3章，1054b25：τὸ δὲ διάφορον τινὸς τινὶ διάφορον, ὥστε ἀνάγκη ταὐτό τι εἶναι ᾧ διαφέρουσιν, τοῦτο δὲ τὸ ταὐτὸ γένος ἤ εἶδος.［与某种东西不同，乃是因某种东西而与之不同，因此，必定有着两者因之而不同的某种同一东西，这种东西要么是同一属，要么是同一种。］着眼点之同一性被明确地加以把握，并且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被揭开。因此，γένος［属］和εἶδος［种］进入到形式-逻辑的范畴之角色，总是根据πλεῖον［较为］或πλεῖστον διεστάναι［最为离得远］。参见《形而上学》第九卷第4章；第五卷第10章。


  
    50.（对页573的补充2）
  


  
    

  


  
    对“不（Nicht）”和“不是（Nichtsein）”的增补和札记注595

  


  
    

  


  
    a.

  


  
    

  


  
    “不”

  


  不（nicht）——“没有（keines）”——有世界的（weltlich）！最切近的东西“不”是不-在此（das Nicht-da）——不在场——单纯绝对的“不在此”。“非-在此（Un-da）”。“非（Un）”和“缺乏（Ab）”——仅仅于“在此”之范围内。在当下化中被看到的“不”，——相应的、揭示性的说。


  一直到στέρησις［缺失］那儿的一种修正之可能性——鉴于哪些实情——在世界中和λέγειν［说］？στέρησις［缺失］是清楚的：源自不在场。时间性和否定。


  参见：δύναμις［潜能］（真正现象上的：是着的不（das seiende Nicht）！）


  ἐναντίον［相反者］不是μὴ ὄν［不是者］，而是ἕτερον μόνον［仅仅相异者］（257b3以下）。同上，b9：τί σημαίνει ἀπόφασις［否定揭示着什么］？ἕτερον［异］，不是ἐναντίον［相反］。


  
    b.

  


  
    

  


  
    不是

  


  欺骗、错误之不是，自明的。一切μή［不］是不。智者——巴门尼德。智者：实际性，于此他［能够］注596主张、恰恰证明“是”。与之相对，为这些现象打开眼睛。——辩证法：1.作为对ἕν［一］的ὁρᾶν［看］，2.作为正确的（？）λέγειν［说］。


  “系词”——如何理解？


  也即是说：λόγος［逻各斯］如何被看？揭示性的——或者实际性的、世界性的，无论如何还是进行展示的！进行引导：是之意义！或者不——不同，不（Nicht）作为不在此（Nicht da） = “反对……”亚里士多德《论题篇》104b20以下：οὐκ ἔστιν ἀντιλέγειν［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即ἕτερον［异］ = ἐναντίον［相反］！


  参见：不和否定！


  [image: tu853]



  形式的：“不”作为被说性，即说出自己；自己：进行揭开的——依寓于……而是着的；当下化着的谈及。


  同一性——（不同性）——差异性——之间的联系——作为“形式”-是态的。非：“不”——作为形式-逻辑的。基于当下化——根据“在此”——同一性和差异性！“逻辑的东西”之“已经在此”。


  
    c.

  


  
    

  


  
    不是

  


  不是者——对于柏拉图来说——τὸ ἕτερον［异］，作为这种东西不是ἐναντίον［相反］。尤其ἀντίϑεσις［反面］、ἀντικείμενον［对立面］，但恰恰ϑέσις［形势］、κείμενον［躺着的东西］257d—e。在这种意义上的ἀντί［对着］：有别于，揭示性的，基于当下化！［ἀντί:］注598同“不”相联系。［ἀντί:］注599在此有着一种视角选取（Hinsichtnehmen）——“Secundum quid［根据什么］”，——即在所有的揭开中，在此有。在当下化中的先行-（Vor-），即言说和是：一种恰恰完全有时间地是。——与之反对的在何处——已经——如果这是不明确的？——因为言谈，首先，作为消融着的并且也作为将来当下化着的。对于……“已经在此”——同时从一开始就——预先。并且在当下化中的所有一切。


  值得注意的：在ῥῆμα［动词］中和在矛盾律中（ἅμα［同时］）——χρόνος［时间］是明确的。


  
    d.

  


  
    

  


  
    否定——被否定者

  


  在场中的本源——对于依寓于……而是来说——当下化着的对……的拥有——。不-再-在此（Nicht-mehr-da）——最切近的“不”-现象。非-在此（Un-da）——在变化中——改变。当下化仅仅能够意味着“不再在此”。


  “不”之诠释学上的可能性。


  
    e.

  


  在其是中的是者作为是者——在此为了依寓于……而是——在对之进行意指的谈论中；某种被言说的东西——被说者——某一——东西——“它”。某种东西之被说地是，“无”之〈被说地是〉，是某种东西！


  不-是者：


  1.不（das Nicht）是某种东西——无——“不”，


  2.不“如此”是着的东西——而无论如何是别的——区别——（改变），


  3.不如此是着的东西，而是某一确定的他者——与-相反（Ent-gegen）。


  
    51.（对页606的补充）
  


  
    柏拉图和λέγειν［说］。“语言”注600

  


  
    

  


  
    a.

  


  
    

  


  
    《克拉底律》

  


  对于“语言”来说无语词！φωνή［语音］：语音；διάλεκτος［会谈］：会谈；λόγος［逻各斯］：言谈；ὄνομα［语词］注601：语词。


  ὀνόματα［名称］是φύσει［因自然］还是νόμῳ［因约定俗成］注602而来？问题触及对ὀνόματα［名称］的δηλοῦν［揭示］。


  φύσει［因自然］——ὀρϑῶς［正确地］；τῇ ἀληϑείᾳ［真地］，ἐτεῇ［确实地］（德谟克利特）。言语（ὀνόματα［名称］）给出了在其自身的πράγματα［事情］吗？φύσει［因自然］？语词，作为现成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给出事情？在作为语词的语词中事情是可见的？作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的λέγειν［说］的角色之问题。


  或者：ξυνϑήκῃ［出于约定］——νόμῳ［因约定俗成］——ὁμολογίᾳ［通过认可］——ἔϑει［通过习惯］，它意味着，它仅仅基于并且根据达成一致而给出事情？不拥有事情（Sachhabe）——基于单纯对πράγματα［事情］的δόξα［意见］？以至于我们在科学的探究中根本不可以求助于ὀνόματα［名称］？


  φύσει［因自然］——不：从自然中生成，而恰恰是：被认识事情的人（Sachkenner）注603、ἀληϑεύων［去蔽者］所创立，并且作为保存着事情的（Sachverwahrend）被创立，以至于我们能够求助于ὀνόματα［名称］……注604——


  主题：ὀρϑότης τῶν ὀνομάτων［名称的正确性］，它们彼此给出了朝向事情的定向地是！——对λέγειν［说］的反思也涉及其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 οὐσίας［所是之显示］。——克拉底律：对语词的解释——朝向事情之揭开的道路。每一ὄνομα［名称］——ὀρϑόν［正确的］。没有假。有假吗？还是没有？即ὄνομα φύσει［因自然而来的名称］？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名称同事情的关联。


  λέγειν［说］好比τέμνειν［切］：一种同……有-关（Zu-tun-haben-mit-），并且任何操作都必定指向事情。ᾗ πέφυκεν［作为自然而然］——正如所有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行事（Zu-tun）和认为（Halten-für）之前而是。ὀνομάζειν［命名］是一种πρᾶξις［实践］，并且尤其是λέγειν［说］之πρᾶξις［实践］的一部分。ὀνόματα［名称］通νόμος［习俗］——成为了νομοϑέτης［立法者］并且νόμοι φύσει［因自然而来的习俗］；汲取自事情！


  语词声音不同于ὀνόματα［名称］，而是成为了工具的声音。ὄργανον［工具］。应进行显示的工具，并且作为进行意指的显示。［ὄνομα］注605：διδασκαλικόν τί ἐστιν ὄργανον καὶ διακριτικὸν τῆς οὐσίας［是进行教育和区分所是的工具］（388b13以下）。含义从事情的εἶδος［埃多斯］中汲取出来。每一πρᾶγμα［事情］ φύσει［自然地］注606就有其ὄνομα［名称］、即它那可能的、可揭开的可见性，——根据可能性，但不是实际的。


  对ὄνομα［名称］之意义的这种解释，在第二部分以某种方式被收回。δείξειν［展示］是νόμῳ［因约定俗成］而来的，不是来自真正的διαλέγεσϑαι［对话］，而是来自δόξα［意见］。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不是在ὄνομα［名称］中，而是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并且λέγειν［说］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及，κοινωνία［结合］之揭开：本质性的东西不是声音——作为映像、μίμημα［模仿品］，而是对含义的δηλοῦν［揭示］——δηλώματα［揭示物］！ὄνομα［名称］是δήλωσις ᾧν διανοούμενοι λέγομεν［当我们说时，对我们所思想的东西的揭示］（参见435b6）——在λέγειν［说］中揭开着的宣告。ὄνομα［名称］从那同πρᾶγμα［事情］之孤立的关系中展露出来——根据λόγος［逻各斯］被理解——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作为要求φύσει［因自然］被认真加以对待。但λόγος［逻各斯］没被澄清。


  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作为434e6以下：ὅτι ἐγώ, ὅταν τοῦτο φϑέγγωμαι, διανοοῦμαι ἐκεῖνο, σὺ δὲ γιγνώσκεις ὅτι ἐκεῖνο διανοοῦμαι;［当我说出它，并对之有所思想，而你知道我对之的思想吗？］：所有一切都被摆置到进行传达的揭开、将-彼此-带往-事情（Einander-zu-Sachen-Bringen）之上。


  参见：施泰因塔尔（Steinthal），《语言学史》（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I，1890年，第79-113页注607。


  
    b.

  


  
    

  


  
    《泰阿泰德》

  


  安提司特涅斯。——λόγος［逻各斯］：ὀνομάτων συμπλοκή［语词之间的联结］（参见《泰阿泰德》202b4以下），不仅仅是各种ὀνόματα［名词］，而且是各种ῥήματα［动词］。ῥῆμα［动词］如λόγος［逻各斯］——μῦϑος［话语］——ῥῆσις［言辞］——ῥήματα［动词］：七贤之格言。ῥῆμα［动词］：“格言”、格言——与长篇言谈相对，λόγος［逻各斯］，如γνῶϑι σεαυτόν［认识你自己］。在此没有ὄνομα［名词］！在言语之多样性中，那既不是λόγος［逻各斯］也不是ὄνομα［名词］的。但不是积极的 = 谓词。


  在《克拉底律》中ῥῆμα［动词］和ὄνομα［名词］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言谈不说事情，而是说被视见的、被揭开的事情、是者；自身是进行揭开的。《泰阿泰德》206d1以下：τὸ τὴν αὑτοῦ διάνοιαν ἐμφανῆ ποιεῖν διὰ φωνῆς μετὰ ῥημάτων τε καὶ ὀνομάτων［借助名词和动词通过语音显明其思想］。在《泰阿泰德》中也还没有得到澄清，在《智者》中才首先〈得到澄清〉。并且在这儿，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概念是“逻辑的”，基于被说性作为被说性。πρᾶγμα［事情］——πρᾶξις［实践］。ὄν［是者］（στάσις［静止］）——κίνησις［运动］？在这儿被嵌入λόγος［逻各斯］中——作为κοινωνία τοῦ ὄντος［是者的结合］，在其συμπλοκή［联结］中。仅仅λόγος περαίνει［逻各斯有所完成］，在言谈之领域中把某种东西引向终结，即显示是者。复又本质性的：是态学的基础！περὶ ὅτου［之于任何东西］——言谈之基础，何所谈（das Worüber）是不明确的。ὅτου［任何东西］——在此主题性地被把握到的被谈及者以及在谈论着的谈及中被指出的东西。


  ὀνόματα［诸语词］给和不给出，它们都是其所是的，仅仅在λέγειν［说］之δηλοῦν［揭示］中。但δηλοῦν［揭示］能够通过δοξάζειν［认为］而加以实施，即ψευδής［假的］。


  柏拉图在《克拉底律》中还没有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洞察。这篇对话的含义是由此更加积极的。在这儿有着希腊逻辑学的发生史，不像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它在今天不再具有往前进行推动的成问题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它已经成为了某种所谓的“财富”——它在其最本己的领域中抑制着一切有生命力的难题。


  
    52.（对页609的补充）
  


  
    

  


  
    φαντασία［想象］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三卷第3章

  


  φαντασία γὰρ ἕτερον καὶ αἰσϑήσεως καὶ διανοίας［想象不同于感觉和思想］（第三卷第3章，427b14），不同于对某种东西的感性知觉和意指。它自身οὐ γίγνεται ἄνευ αἰσϑήσεως［没有感觉无法发生］（427b15以下），但没有它本身，也就没有ὑπόληψις［论断］（427b16），把某种东西看作某种东西（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某种东西仅仅不受约束地如此当下化。但与此同时ὑπόληψις［论断］不同于νοήσις［思想］。［φαντασία］注608：ὅταν βουλώμεϑα［当我们有所意愿时］（427b18），它取决于我们。δοξάζειν δ' οὐκ［但形成意见］（427b20）——对某种东西有所看法地是、认为——οὐκ ἐφ' ἡμῖν［不在我们的掌控中］（427b20），它根据其意义对是者进行揭开或歪曲。（区别：ἐπιστήμη［知识］——δόξα［意见］——φρόνησις［明智］以及：ἐναντία［相反者］）。在δοξάζειν［形成意见］中——在是者本身那儿而是，在δόξα［意见］中相信，认为是着。相反，κατὰ φαντασίαν［根据想象］（427b23），某种东西确实在此，但是者在其有血有肉的在此中实际地被涂掉了。我让某种东西如此从我那儿向我显现。不当下化着的——在此有——，而仅仅再现某种东西。不ὄντως ὄν［以是的方式是着］，而是ὥσπερ ἐν γραφῇ［如在图像中］（427b24）——它仅仅看起来如此。ἐφ' ἡμῖν［在我们的掌控中］——不是根据是者来让照面，而是依寓于我而“在此”。


  φαντασία［想象］是κρίνειν［评判］的δύναμις［能力］（ἕξις［品质］）？（428a3以下）


  αἴσϑησις［感觉］——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者是当下的，ὑπάρχοντος［存在着］ （428a7）；同样，διανοεῖν［思想］——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是者是当下的，其中ὑπολαμβάνειν［认为］——形式结构。φαντασία［想象］也具有这点——但就此而言却恰恰不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φαίνεται δέ τι［但某种东西显现出来］（428a7）——φάντασμά τι ἡμῖν γίγνεσϑαι［某种形象向我们生成出来］（428a1以下）——καὶ μύουσιν ὁράματα［并且双眼闭上］（428a16）——μηδετέρου ὑπάρχοντος τῶν αἰσϑητῶν［可感觉物一个都不存在着］注609（428a7以下）——αἴσϑησις［感觉］总是在此——我们总是无论如何都持留其中——即周围世界在此。φαντασία［想象］不是如此。τῇ ἐνεργείᾳ［在现实上］（428a9）不τὸ αὐτό［同一］——就恒常和真正完成了的此是之方式来说不同一。


  φαντασία ψευδής［想象能是假的］（428a18）——不ἀεὶ ἀληϑευουσῶν［总是进行去蔽］ （428a17），作为ψευδής［假的］，它也是它所是的。反之，没有νοῦς ψευδής［假的智性直观］、ἐπιστήμη ψευδής［假的知识］（428a17）。但的确δόξα［意见］——ἀληϑὴς καὶ ψευδής［真的和假的］（428a19）。在δόξα［意见］中有πίστις［相信］（428a20）——认为——认为是着——作为当下化着的！！但φαντασία［想象］不，因此δόξα μετ' αἰσϑήσεως［伴随感觉的意见］也不（428a25）。既不是这些中的某一个，也不从它们而来。οὔτε ἕν τι τούτων，οὔτε ἐκ τούτων ἡ φαντασία［想象既不是这些中的某一个，也不从这些而来］（428b9）。想象不是：δόξα［意见］总是基于αἰσϑητόν［可感觉物］——οὐκ ἄλλου τινός［非别的某个东西］（428a27）。于是，φαίνεσϑαι［显现］似乎是δοξάζειν ὅπερ αἰσϑάνεται［对那被感觉到的东西形成意见］（428b1）——对那恰恰在其自身显现的东西具有某种看法。


  φαντασία［想象］——κίνησις［运动］（428b11）——基于知觉的转换，在此有……之变式。ὁμοία τῇ αἰσϑήσει［与感觉相似］（参见428b14）——是如αἴσϑησις［感觉］一样的——在此有同样的内容，但不作为ὑπάρχον［真正存在的东西］。αἴσϑησις［感觉］在充分的意义上也能够是ψευδής［假的］（428b17）。因此转换由此而来——向着——仅仅同样地再现。φαίν-，φά-，φῶς［光］（429a3）——光，我们凭借它而看——它是在此的某种东西。λόγον ἔχοντα［具有逻各斯］也从它那儿引出，因为νοῦς［智性直观］被遮蔽了（429a7）。


  “转换”——真正当下化之中立化。


  
    53.（对补充52的补充）
  


  δόξα［意见］和φαντασία［想象］


  《论灵魂》第三卷第3章


  在δόξα［意见］中谈论之何所谈（das Worüber）一道在此，从而在它那儿某种东西为了它而说。δοξάζειν［认为］——与之同行——对此是赞成的，对某种东西持看法而是。谈论之何所谈无论如何被先行给出了——在其自身在此——οὗ καὶ ἡ αἴσϑησις［感觉所关乎的］（428a28）。


  
    基于莫泽尔的笔记

  


  
    

  


  
    1.（对页433的补充）
  


  
    

  


  
    对第26次课的过渡课（1925年2月10日）注610

  


  在引导性的考察这儿，我不断强调下面这一事实中那本质的重要性：柏拉图把对是的讨论同智者的实际生存联系起来。智者被展露为了确确实实现成的μὴ ὄν［不是者］。其中有着：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同智者一道生存；其中有着是者同不是者连结在一起，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从而智者如何能够是这一问题集中到下面这一问题上：是者（Seiendes）和不是者（Nichtseiendes）的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如何是可能的，以及一种συμπλοκή［联结］毕竟如何是可能的？答案在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之展示中被给出。如果是（Sein）能够同不是（Nichtsein）混合起来，那么，下面这点就是可能的：作为一种ὄν［是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同作为μὴ ὄν［不是者］的ψεῦδος［假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如果这种连结是可能的，那么，就有着一种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于是欺骗、ἀπάτη［欺骗］就是可能的。并且，如果欺骗存在，那么，对于智者来说一种生存之可能性就存在于ἀπατητικὴ τέχνη［能够进行欺骗的技艺］中。并且，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积极的、真实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可能性，即作为辩证法的哲学之可能性，就得到了担保。因此，在对话之整体中，无论是智者之可能性问题还是哲学之可能性问题，都集中在了是之问题上。συμπλοκή［联结］是真正的问题，考察现在以ὄν［是］之问题为题目集中到它之上。ὄν［是］之问题在251a5——一个决定性的段落注611，在那儿探讨了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的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称呼］——中被直接、明确地加以对待。从ὄν［是］向着作为一种特定ὄν［是者］的λόγος［逻各斯］的这种过渡，先行把柏拉图发送到同古代的一种争辩中……


  
    编者后记

  


  该文本再现了宣布以《智者》为题目、每周4小时的1924/1925年冬季学期的马堡讲座。讲座始于1924年11月3日周一，并且首先每周4次课、每次1个小时（周一、周二、周四、周五）有规律地举行，直至11月28日周五，总计16次课。然后，在12月停了最初的6次课，仅仅在圣诞休假之前——那时在12月15日业已开始——于12月11日周四、12日周五举行了2次课。在手稿中出现了附注：“12月11日周四。已取消了6次课，在学期中补上”。根据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中的一份通告，课程取消是因一系列演讲造成的注612。在圣诞休假之后，讲座在1925年1月8日周四重新进行，每周5次课、每次1个小时（周三加了进来），有规律地一直继续到2月27日，——仅仅在2月份第1周有个例外，在那周取消了周五的课，因而仅仅举行了4次课。因此，讲座包含了圣诞休假后的36次课，总共54次课。


  在圣诞休假前的那些课中，在一个预备思考之后，海德格尔在他将之称作“导论”的一个部分中，致力于阐释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以及《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对于它们，他调阅了《亚里士多德著作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其他一些段落，尤其来自《形而上学》、《论题篇》、《物理学》、《解释篇》以及《范畴篇》中的一些段落。在圣诞休假之后的那些课中，在一个“过渡”之后，他才在第二部分、即真正的主要部分致力于阐释柏拉图，并且不是如原初他所计划的那样“阐释两篇晚期对话”注613，即阐释《智者》和《斐勒柏》，而是仅仅阐释了《智者》，以及在一个附记中阐释了《斐德罗》，为之他复又调阅了柏拉图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尤其是来自《泰阿泰德》和“书信七”中的一些段落。


  为了编制该文本，我使用了以下手稿：


  I. 海德格尔手稿原件的马尔巴赫（Marbach）复印件。复印件由两份合在一起的卷帙构成，其中第一个封皮上带有标题：“柏拉图：《智者》（导论）”，第二个则带有标题：“柏拉图：《智者》（阐释）”。海德格尔在其手稿中没有逐句地起草讲座文本，而主要仅仅通过提示性的笔记和粗略的提纲进行预先草拟，并在口头演讲中才形成讲座文本。两份卷帙一共包含271张DIN A4注614规格的纸，部分写得紧凑，部分写得松散，以及大量插入的便条。海德格尔以非常小的德语字体沿着页面的长边进行书写，并在右边留下空白，在那儿他记入了对讲座文本的补充以及进一步的说明。第一份卷帙包含直到“过渡”的讲座笔记，因而首先是亚里士多德部分；第二份卷帙始于对《智者》的真正阐释，并且包含讲座中那致力于柏拉图的主要部分。


  第一份卷帙由100张纸构成，它们部分被海德格尔以阿拉伯数字、部分以罗马数字，部分以其他标记零散地加以编号；部分标明为增补，部分——如尤其是那些便条，但也有整页——则没有；并且该份卷帙呈现出一种首先让人感到混乱的多样性。仔细察看，第一份卷帙构成如下：


  1.带有1—3连续编号的3张纸，关于“悼念保罗·纳托尔普”注615；


  2.部分带有1—29零散编号、部分标明为增补的51张纸，以及一些便条，这些便条乃是关于“预备思考”，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7章（第一部分），《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和第2章的阐释，以及关于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数学的附记（依照《物理学》第二卷第2章和第五卷第1—5章）的笔记注616；


  3.没有标记的5张纸（马尔巴赫手稿复印件第55—59页），它们是关于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第二部分）-第9章的笔记注617；


  4.带有I-X零散编号的11张纸（手稿复印件第60—71页），它们是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0—13章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6—7章的阐释注618；


  5.18页（手稿复印件第72-89页），部分标明为“E.W.”（= 导论、重演），部分零散地带有W1-W4的编号，以及大多没有加以标记的补充和一些关于“过渡”的便条注619；


  6.11页（手稿复印件第90-100页）和重新用XI和XII加以标记的2张纸（手稿复印件第90和第92页），以及大多没有加以标记的纸张、补充和许多便条；这些便条是：a）关于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λόγος［逻各斯］之真地是（ἀλήϑεια［真］）（依照《解释篇》第4章、《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形而上学》第六卷第2章和第4章），在讲座中它们先于“过渡”、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相连接而被阐述注620，但也同“过渡”中的那些段落相一致；b）关于真（ἀλήϑεια［真］）之地点的问题，依照《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和《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以及对维尔讷·耶格尔的一些论题的批评，但这些论题并未在讲座中加以引出注621。


  第二份手稿卷帙由170页构成，它们分为如下：


  1.25页，带有So1-So16零散编号的纸张，以及大多加以标记了的补充和便条，它们是关于柏拉图-部分的笔记，包含到智者之定义5注622；


  2.14页（手稿复印件第26-29页），带有α-η零散编号的纸张，以及部分加以了标记的补充和便条，它们是关于《斐德罗》附记的笔记注623；


  3.94页（手稿复印件第42-135页），带有So16-So69零散编号的纸张，以及部分加以了标记的补充，它们是关于《智者》之阐释的笔记，直至讲座结束注624；


  4.35页（手稿复印件第136-170页），带有一些零散的、带有“So”编号的纸张，它们是关于《智者》之阐释的笔记，以及大量没有加以标记的补充和便条，它们主要是柏拉图-部分的笔记，但也包含亚里士多德-部分和讲座的整体问题的笔记。


  II. 我使用了由哈特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对海德格尔笔迹加以辨认而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转写稿。


  III. 我手头拥有的下面这些讲座笔记：


  1.由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制成的497页海伦妮·魏斯（Helene Weiß）笔记的完整的由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该笔记记录了整个讲座。


  2.西蒙·莫泽尔速记笔记（Simon Moser）的447页完整的由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该笔记在圣诞休假后才开始，因而复述了从“过渡”起的讲座，即复述了柏拉图-部分。海德格尔本人审阅了该副本，将之作为工作文件加以使用，配有页边注，并加以授权。


  3.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6册完整的笔记，该笔记记录了整个讲座，并且仅仅在第28次课（1925年1月21日）显示出一份不出自于汉斯·约纳斯的笔记；以及最后弗里茨·沙尔克（Fritz Schalk）5册完整的笔记，该笔记从第9次课（1924年11月17日）开始记录，除了这点例外之外，同样包含了整个讲座。这两份笔记在讲座进程中越来越一致，并且到最后互相逐字相同。


  依照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关于他的诸讲座的出版准则，编辑者的任务是：根据海德格尔的手稿和各份笔记，制成一份统一的、完整的讲座文本。为此我把海德格尔的手稿同由哈特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加以辨认而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逐字地进行了对比，并修正了辨认中的缺陷。在一些辨读极其困难的地方，则查阅原始手稿。此外，我对比了海德格尔的手稿和听讲者的笔记。于此显现出：在进行讲座时，海德格尔尽可能地依循了他的笔记，他对笔记进行了阐发，并且常常详尽地引出他所草拟的思想。但偶尔他也超出笔记，在明显即兴的演讲中添加一些完整的段落。这些段落——对于它们的记录仅仅出现在听讲者的笔记中——是：


  1.根据《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6章、《论题篇》第六卷第4章和《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对καϑόλου［普遍］和καϑ' ἕκαστον［特殊］以及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哲学的道路的附注注625。


  2.根据《范畴篇》第6章，于ποσόν［具有量的东西］（συνεχές［连续的东西］和διωρισμένον［不连续的东西］）之范围内，对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基本区别的阐释注626。


  3.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3章，1144a1-6，对σοφία［智慧］之于φρόνησις［明智］的优先性的阐释注627。


  4.在“过渡”中，根据《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和第2章，对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的阐释注628。


  在制订讲座文本时，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我让自己特别地以下面这一理念为指导，那就是把手稿同各种笔记如此相互交融地结合起来，以至于如马堡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的出版——海德格尔参与并认可了该书的出版注629——后记所说，“无论是手稿中所记述的思想，还是在授课时所构想出来的思想，都不会丢失。”注630既然对于讲座的第一部分来说，手头没有海德格尔所授权的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故在制订讲座文本的这部分时，海德格尔的手稿在原则上是权威性的。手稿同各种笔记如此相互交融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手稿中思想根本不清楚的地方，优先权被赋予给诸笔记——只要一个更加清楚的表达在诸笔记中一致地出现了。就讲座文本的相对完整来说，以及就希腊引文来说，海伦妮·魏斯的笔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基础；而在思想上的各种困难方面，汉斯·约纳斯和弗里茨·沙尔克笔记那简明扼要、准确的表达则提供了出色的帮助。既然对于讲座的第二部分来说，手头上有海德格尔所授权的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故此后在制订讲座文本时，该笔记就是权威性的，但也还是这样：所有其他的材料（手稿和各种笔记）同样得到重视，在思想上不清楚的地方，优先权总是被赋予给海德格尔的手稿——如果它优越于各种笔记中的那些表达的话。海德格尔那些被记入西蒙·莫泽尔笔记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本中的页边注——它们显然来自其思想道路的不同阶段，我加以了辨认，并再现为脚注。一旦涉及前面所提到、被海德格尔所即兴阐发的那些讲座段落，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这些讲座段落则基于对各种听讲者笔记的仔细、对比性的核对而被制订，——总的来看这是可能的。那些过渡课——海德格尔在下一次课的开始总是大多即兴、但偶尔也基于少数关键词进行阐发，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则被插入到依顺序而来的讲座文本中。同样依照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那些基于表达风格而来的独特的补助词则被删去，但讲座风格则始终加以了保持。


  海德格尔在手稿中所记下的以及他所阐发的讲座文本，大部分都表现出在希腊引文和德语解说之间的一种混合。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的希腊文本，根据的是由约翰·伯内特（I.Burnet）所编订的牛津版柏拉图著作集的第一版注631，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本则根据在莱比锡的托伊布讷（Teubner）注632出版社所出版的、由不同编者所编订的版本注633。在由我所制订的讲座文本中，柏拉图的文本同样根据约翰·伯内特的本子加以引用，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则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到的使用版本加以引用。只要海德格尔出于哲学的或教学的目的而随意改动了希腊原文引用，那么，海德格尔的引用方式被加以保持，并在前面加上相应的提示“参见”。原文引用中的那些较长的省略，则通过省略符号［……］加以标明。根据讲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听讲者笔记之间的不同情况，第一部分中的希腊引文，对于它们海德格尔的口头引用方式的确不可能加以重构，故要么取自海德格尔的手稿，要么如大多数情形那样取自海伦妮·魏斯的笔记——那些希腊引文显然是后来以非常完整的句子插入其中的。在第二部分中，西蒙·莫泽尔速记笔记中所记述的海德格尔的口头引用方式，出于对讲座风格的维持而加以了保留。由于对于第一部分来说，不清楚海德格尔在口头演讲中已经翻译了哪些引文，故我要么补充了那偶尔出现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翻译，要么——只要在手稿中以及在听讲者的各种笔记中，都既无翻译也无阐释性的释义——在困难的希腊引文那儿，在尊重海德格尔术语表达的情况下，补充我自己提供的翻译，但前提是不会扰乱讲座文本的流畅。在第二部分中则会放弃这样一些翻译，因为海德格尔的所有翻译，释义，以及释义性的阐释几乎都出现在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中，并且能够从中提取出来。在海德格尔的翻译那儿，在字面翻译和解说性的释义之间的界限经常是不固定的。仅仅那些字面翻译以及接近翻译的释义，被放在了引号中。


  我所制订的讲座文本的语言风格，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不可避免地有所变化，因为只有第二部分的速记笔记能够近乎再现海德格尔口头演讲那恣意捭阖的表达。


  我所制订的连续的讲座文本，在海德格尔那儿并无关于它的目录；我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在考虑到那些偶尔出现在海德格尔手稿中或一致出现在听讲者的各种笔记中的海德格尔关于划分的提示，我配上了一个详细的目录，并且在文本本身之范围内按照意义进行了段落划分。目录如此被构想出来，从而它在其各个要点上连续且完整地再现出讲座的思想进程，并且由此能够代替海德格尔所不想要的内容索引。关于讲座之划分的各种表达，如此广泛地出现在手稿或各个笔记中，从而我采用了这些表达，并且每次都在脚注中将之标明为来自海德格尔本人的标题。在讲座文本中的所有强调符号，也都是由我根据意义加上的，因为依照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手稿中的强调符号都仅仅明确地是为了口头演讲，对于讲座的出版文本来说不是必须的。无疑海德格尔手稿中的强调符号，以及出现在各个听讲者笔记中的强调符号，对于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根据。但希腊文本中的强调符号，由于排版的技术原因而无法加以再现。在那些收入附录里的海德格尔手稿的笔记中，重点符号就来自海德格尔手稿本身。


  由于对于第一部分来说，因缺乏一个速记笔记使得海德格尔的手稿在原则上是权威性的，故我——根据下面这一指导思想，“无论是手稿中所记述的思想，还是在授课时所构想出来的思想，都［不能够让］之丢失”——把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所有笔记都加进讲座文本中，——只要对于我来说能够把根据讲座而来的某一意义同它们相结合，而它们又绝对不会扰乱讲座文本的流畅。那些含有某一本质性的思想或关于某些特定段落的解说、但又可能对连续性造成伤害的笔记，被作为补充而移交到附录中。在这方面首先仅仅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补充注634。然而，尽可能地把所有笔记都加进讲座文本中这一原则，我却不能将之坚持到第一部分的末尾注635。由于在12月取消了6次讲座，海德格尔显然不能在圣诞休假前把讲座如他——根据其笔记——所计划的那样加以结束。讲座在圣诞休假前相当突然地中断了注636。但如前面所说，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出现了另外11页，大部分由带有关键词的提纲和便条构成，它们显然对于一个进一步的、连续的讲座进程来说构成了最初的基础。这些东西同对λόγος［逻各斯］之真地是（ἀλήϑεια［真］）的限定相联系，围绕着根据《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和第九卷第10章而来的真地是（ἀλήϑεια［真］）之地点这一问题，并且暗示了同维尔讷·耶格尔的论题的一个批判性争辩。对于我来说，不可能拟好这些笔记并将之纳入讲座文本中。它们作为对第一部分末尾的补充而被移入到附录中注637。关于“过渡”的一系列笔记对于我来说也同样如此，它们部分地同第一部分的末尾相重合。在海德格尔也将之标明为“W.E.”（= “重演、导论”）的“过渡”中，海德格尔重新拾起了被打断的思想进程注638，只不过是这样：他将它嵌入到对前面亚里士多德-部分及其同柏拉图-部分的关系的引导性的整个展望的阐述中。在这件事上，海德格尔在口头演讲中显然改变和删减了他所计划的“导论”中的思路。关于ἀληϑές［真的东西］的段落被取消了注639。在这儿，在手稿中也出现了关乎λόγος［逻各斯］-ἀλήϑεια［真］-ὄν［是］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带有关键词的笔记，但在这儿我也不可能拟好这些笔记并将之纳入讲座文本中。它们同样作为补充被移入附录中注640。在这儿粗略草拟给《智者》-讲座的整个问题，显然被海德格尔在1925/1926冬季学期于马堡举行的题为“逻辑学。真之问题（Logik.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的讲座中再次拾起，并被特别地专题化注641。


  对于讲座的柏拉图-部分的文本的制订来说，由于海德格尔笔记的连续性，以及由于西蒙·莫泽尔那速记的、被授权的笔记，没有出现这种困难。在这儿，我——这次原初依据授权了的笔记——也把手稿同各种听讲者笔记这样彼此地相结合，以便“没有任何思想丢失”。仅仅那些包含补充性的解说，或难以结合的以及可能已经扰乱了文本流畅的笔记，才作为补充被纳入到附录中。在此也包含了一系列关于此是之诠释学——它形成了海德格尔在《智者》讲座中阐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视域——的笔记注642，——无疑是这样：不是独断地将该视域作为阐释的基础，而是恰恰在同希腊文本中的核心难题的一种争辩中，在创造性的相互影响中赢得该视域。


  《智者》-讲座，把真（ἀλήϑεια［真］）和是（ὄν［是］）之间的关系作为它的全部主题。正如其余迄今已经出版的马堡讲座一样，它是下面这点的一个见证：海德格尔在同哲学传统的争辩中，已经赢得了他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中所提出的是之意义问题，即是的可通达性或疏朗之问题。讲座的“引导部分”——它致力于阐释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以及《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为自己设定了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把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作为柏拉图的是之研究的基础而加以赢取。“过渡”则具有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从该基础出发，确定哲学研究的专题领域，即作为ἀληϑές［真东西］的ὄν［是者］或作为ψεῦδος［假东西］的μὴ ὄν［不是者］。主要部分——它包含对《智者》以及《斐德罗》的阐释——的任务则是：具体地实施柏拉图的是之研究。在此进行引导的基本思想是，那根据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或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而加以瞄准的μὴ ὄν［不是者］，仅仅基于相对于巴门尼德的、新的关于ὄν［是者］——它从前已经在作为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的λόγος［逻各斯］中加以澄清——的思想，才有其是上的可能性。关于是——它在作为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之可能性］的先天的语言性中开启自身——的思想，不仅先行指向了《是与时》中的世界分析，而且也先行指向了晚期海德格尔的λόγος［逻各斯］分析和世界分析。


  海德格尔本人委托我出版《智者》，缘于1975年9月30日在布莱斯高的弗赖堡的一次拜访。他把他手写的原始手稿的马尔巴赫复印件，以及西蒙·莫泽尔关于讲座第二部分的速记笔记的打字机打印件交给我作为基本材料。在来年3月，我收到了由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所制成的海伦妮·魏斯讲座笔记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在我辨认了海德格尔手稿的最初50页并将之作为工作的开始之后，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非常友好地检查了我所进行的辨认，并连同剩下的271页一起承担了对整个手稿的辨认。在1978年夏天，弗里茨·沙尔克教授（科隆大学）提请我注意：他所制成的一份讲座笔记在克劳斯·赖希（Klaus Reich）教授（马堡大学）手中，并让我从他那儿取得它。值1978年11月在马堡的一次拜访之际，克劳斯·赖希教授非常友好地把被他批判性地审阅过的笔记当面交给了我。在熟悉了讲座的这些材料之后，我才能够在1982年夏季学期放假期间于洛桑（瑞士）开始拟定要加以出版的确定的讲座文本。在1984年夏天，赫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博士在“罗特布克储藏室（Rötebuckspeicher）”注643发现了汉斯·约纳斯教授（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讲座笔记，他在1984年9月将之交给了我。我后来将该笔记整合进那时已经完成了的亚里士多德-部分，并且它对于柏拉图-部分的拟定来说形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帮助。


  我手写的讲座文本的拟定稿的打印副本，由洛桑（瑞士）大学哲学系在我身边工作的“助教们（assistants diplmés）”制成，他们是：亚历山大·席尔德（Alexandre Schild）先生、米雷耶·罗瑟勒特-卡普特（Mireille Rosselet-Capt）女士和安德烈·让莫诺（André Jeanmonod）先生。通过他们，对我的手稿及其副本的校对，在共同阅读中进行。米雷耶·罗瑟勒特-卡普特女士，一位希腊文学学士获得者，特别承担了希腊引文的检查。维维安·厄夫罗里（Vivien Oeuvray）先生，一位哲学系助教，为希腊引文加上了各种重音符号，计算机打字机无法正确地再现它们。吉多·阿尔贝特尼（Guido Albertelli）先生，当时正好在我身边做助教，他完成了打印稿并补足了书目资料。最后，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和哲学博士候选人马可·米哈尔斯基（Mark Michalski）先生（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打印稿，检查了海德格尔本人使用书籍中的希腊引文，并根据在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可供使用的版本加上了最后的书目资料。对于他们为打印稿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我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奥芬巴赫（Offenbach）的克里斯托夫·冯·沃尔措根（Christoph Frhr.von Wolzogen）男爵博士，因为他确认了对一个有问题的省略语的解决，并补充了“悼念保罗·纳托尔普”中的书目资料。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他给出了海伦妮·魏斯笔记的打印副本，并辨认了海德格尔手写的原始手稿；此外，要感谢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赫尔曼教授，他友好地给出了各种建议；最后，还要感谢赫尔曼·海德格尔博士，感谢他容忍我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来出版《智者》。


  洛桑（瑞士），1990年8月  英格博格·许斯勒


  （Ingeborg Schüßler）


  希腊语汉语术语对照


  Α


  ἀβαρές：没有重量的


  ἀγαϑόν：善


  ἀγαϑός：善的、好的


  ἄγειν：带、引、领


  ἄγειν εἰς οὐσίαν：带入所是


  ἄγειν εἰς φῶς：带进光亮中


  ἀγονεῖν：无知


  ἀγνοία：无知


  ἀγνοοῦμεν：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知道


  ἀγοραστική：市场交易术


  ἀγοραστικός：进行市场交易的


  ἀγχίνοια：机敏


  ἀγών：竞争、争斗


  ἀγωνίζειν：竞争、争斗


  ἀγωνιστική：竞技术


  ἀγωνιστικόν：进行竞技的、竞技性的


  ἀδιαίρετον：不可分解的


  ἄδικον：不正义的


  ἀδολέσχης：闲谈者


  ἀδολεσχία：闲谈


  ἀδολεσχικόν：进行闲谈的


  ἀδύνατον：不能的、无能的


  ἀεί：始终、总是


  ἀεὶ ὄν：始终是着的东西、永恒的是者


  ἀεὶ ἀληϑῆ：总是真的


  ἀϑανατίζειν：不朽


  ἀίδιον：永久、永久者


  αἰσϑάνεσϑαι：感觉、进行感觉


  αἴσϑησις：感官、感觉


  αἰσϑητόν：可感觉物


  αἰσχός：丑陋


  αἰσχρός：丑陋的、可耻的


  αἰτία：原因


  αἰτίας γνωρίζειν：认识原因


  αἴτιον：原因


  αἰών：永恒


  ἀκίνητον：不动的东西


  ἀκοή：传闻


  ἀκούειν：听


  ἄκουσα：不情愿


  ἀκρατεῖς：无力量的人


  ἀκριβες：严格，精确


  ἀκριβέστατα：最严格的东西


  ἀκριβεστάτη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最严格的知识


  ἀκριβῶς：准确地


  ἀκρότατον ἀγαϑὸν ἀνϑρώπινον：人的至善


  ἀλήϑεια：真


  ἀληϑής, ἀληϑές：真的


  ἀληϑεύει ἡ ψυχή：灵魂进行去蔽


  ἀληϑεύει ὁ λόγος：逻各斯进行去蔽


  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


  ἀληϑεύειν ἄνευ λόγου：不带有逻各斯的去蔽


  ἀληϑεύειν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去蔽、带有逻各斯的去蔽


  ἀληϑεύων：去蔽者


  ἀληϑινόν：真实的东西、真的东西


  ἀληϑῶς ἕν：真正的一


  ἁλιευτική：捕鱼术


  ἀλλακτική：买卖术


  ἀλλακτικόν：进行交换的


  ἀλλάσσω：交换


  ἀλληγορία：譬喻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具有其他样子


  ἄλλως ἔχοντα：能够是别的情形的东西、具有其他样子的东西


  ἅμα：同时、一起


  ἅμα πορεύεσϑον：一同走


  ἀμαϑία：愚蠢


  ἁμαρτάνειν：犯错、不中的


  ἁμαρτία：过错、不中的


  ἀμετρία：不相称、不协调


  ἁμιλλᾶσϑαι：比赛


  ἄμουσος：无音乐修养的、无文化的


  ἀμφισβητοῦμεν：持有异议


  ἄμφω：两者


  ἀναγκαῖον：必然


  ἀναγκάσει：迫使


  ἀνάλογον：类比


  ἀνάλυσις：分解


  ἀνάμνησις：回忆


  ἀναφανδόν：公开地


  ἄνευ λόγου：无逻各斯的


  ἄνευ ὕλης：无质料的


  ἄνευ χρόνου：无时间的


  ἄνϑρωπος：人


  ἀνομοιότης：不相似


  ἀντίϑεσις：相反、反面、反命题


  ἀντικείμενον：对立


  ἀντιτιϑέμενον：反面的东西、相反的东西


  ἀντιλαμβανόμενος：抓住把柄


  ἀντιλέγειν：辩论、自相矛盾


  ἀντιλέγεσϑαι：辩论


  ἀντιλογική：辩论术


  ἀντιλογικὴ τέχνη：辩论的技艺


  ἀντιλογικός, ἀντιλογικόν：辩论者、能辩论的


  ἀντίλογος：反驳、矛盾


  ἀντίσταϑμος：抵得上、等于


  ἀντίστροφος：反面


  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断定、矛盾


  ἄνω：上


  ἀνώνυμον：无名称的


  ἀόρατον：不可见的


  ἀπαλλαγή：摆脱


  ἅπαντα：全体


  ἀπατᾶν：欺骗、进行欺骗


  ἀπάτη：欺骗


  ἀπατητικὴ τέχνη：能够进行欺骗的技艺


  ἄπειρον：无限的、无穷无尽的


  ἄπειρος：无经验的


  ἀπιδεῖν：把目光移开、向外看


  ἁπλῶς：概而言之、单单、绝对


  ἁπλ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绝对地更为可知的东西


  ἀπο- （ἀφ-）：出于


  ἀπόδειξις：证明


  ἀποδιδόναι：付还


  ἀπολέγειν：否定


  ἀπομαντεύεσϑαι：预言


  ἀπορεῖν：困惑、感到困惑


  ἀπορία：困惑、难关


  ἄπορος：没有通路的


  ἀπορούμενον：让人困惑的东西


  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


  ἀπόφανσις：表达、显明


  ἀποφ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


  ἀπόφασις：否定


  ἅπτεσϑαι：接触、触摸


  ἀρετή：德性


  ἀριϑμεῖν：算、数、计算


  ἀριϑμητική：算术


  ἀριϑμός：数、数目、数字


  ἄριστον：最好的，137


  ἄριστον ἐν τῷ κόσμῳ：宇宙中最好的东西


  ἁρμόττειν：接合、适合


  ἀρχή：本源


  ἀρχὴ κινήσεως：运动之本源


  ἀρχικωτάτη：最高贵的、最为进行统治的


  ἀρχιτέκτων：大技师


  ἀσπαλιευτής：垂钓者


  ἀσύνϑετον：非复合地


  ἄσχιστον：未被区分


  ἀσώματον：无形体的、无形的


  ἄττα：某些东西


  ἄτεχνος：无技艺的


  ἀτέχνως：无技艺地


  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不可分的种


  αὐτόϑεν：就地


  αὐτόϑι：立即


  αὐτάρκεια：自足


  αὑτῆς ἕνεκεν：为了自身


  ἀφαίρεσις：取走、抽取、抽象


  ἁφή：触觉


  ἀφιλόσοφος：不懂哲学的、不爱智慧的


  ἀχώριστα：不可分的东西


  ἄψυχον：无灵魂的


  Β


  βέβαιον：可靠


  βέλτιον：较好的


  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品质


  βία：暴力


  βιαστικόν：暴力地


  βίος：一生、生活、生命


  βίος ϑεωρητικός：静观性的生活


  βουλεύεσϑαι：考虑


  βουλευτικός：能进行考虑的


  βουλή：考虑、决断、决心


  βράττειν：簸


  Γ


  γάμος：婚姻


  γεγονός：已经生成出来的


  γεγραμμένα：书写出来的东西


  γελοία：可笑的


  γένεσις：生成


  γένος：属


  γεωμέτρης：几何学家


  γεωμετρία：几何


  γεωργία：耕种


  γῆ：土


  γιγαντομαχία περὶ τῆς οὐσίας：诸神与巨人关于所是的战争


  γιγνώσκειν：认识


  γιγνώσκειν τοῦ ὄντος：认识是者、对是者的认识


  γιγνώσκεσϑαι：被认识


  γιγνωσκομένη：被认识的


  γναφευτική：梳洗术


  γνῶϑι σεαυτόν：认识你自己


  γνωρίζειν：认识


  γνώρισις：熟识


  γνωριστική：认识性的


  γνῶσις：认识


  γράμμα：文字、书写、字母


  γραμμή：线


  γραφή：书写


  γυμνόν：赤裸裸地


  Δ


  δεινότης：精于、擅长


  δείξειν：展示


  δεσμός：纽带


  δεσμὸς 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的纽带


  δεύτερον：第二


  δέχεσϑαι：接受


  δέχεσϑαι συμφωνεῖν：接受相和谐


  δῆλον：显然


  δηλούμενον：被显明出来的东西、被揭示的东西


  δηλοῦν：显明、揭示


  δήλωμα：揭示物、进行揭示的东西


  δημηγορική：公开演讲术


  δήμιον：公共的


  δημιουργεῖν：为众人做工


  δημιουργική：工匠术


  δημιουργός：工匠、创造者


  δημοσίᾳ：公开


  διά：通过、穿过


  δι' ἀφαιρέσεώς：通过抽象


  δια-λέγεσϑαι：彻底地-说、说-穿


  διὰ νεῖκός：由于争端


  διὰ πασῶν：遍及一切


  διὰ πάντων：贯穿一切、遍及一切


  διὰ παραδειγμάτων：通过事例


  δια-πορεῖν ：穿-过去


  διάγραμμα：几何图形


  διαγράφειν：画图


  διαγωγή：消遣、闲暇


  διαδοξάζειν：彻底认为


  διάϑεσις：状态


  διαιρεῖν：分开、分解、拆解


  διαιρεῖσϑαι：划分、分开


  διαίρεσις：分开、划分


  διαιρετόν：可分开的


  διακριβολογούμενοι：进行清楚说明的人


  διακρίνειν：区分、分开、区别、识别


  διάκρισις：划分


  διακριτική：区分术


  διαλέγειν：对话


  διαλέγεσϑαι：谈话、对话、交谈


  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法


  διαλεκτικὴ ἐπιστήμη：辩证的知识、辩证的科学


  διαλεκτικός：精于辩证法的、辩证法家


  διάλογος：对话


  διανοεῖν：思想、思考、仔细看、看穿


  διανοεῖσϑαι：思想、思考


  διανοητική：有关思想的、带有思想的、带有仔细看的


  διάνοια：思想、仔细看


  διάνοια ποιητική：创制性的思想


  διαπορεῖν：困惑


  διαπορεύεσϑαι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穿过逻各斯


  διαριϑμεῖσϑαι：分清


  διασήϑειν：筛


  διάστασις：方向


  διάστημα：间距


  διασώζεσϑαι：挽回


  διασωσόμεϑα：我们将挽回


  διατέμνειν：切开、分开


  διαττᾶν：筛


  διαφέρειν：不和、争吵


  διαφορά：区别、差异


  διδακτή：可教的


  διδασκαλία：教导


  διδασκαλική：教导术


  διειδέναι：看清


  διεξέρχεσϑαι：走过、穿过


  διερωτᾶν：盘问


  διερωτῶσιν：他们盘问


  διεσπαρμένα：分散开的东西


  διηϑεῖν：滤


  διῃρημένον：分开的


  δικανική：法庭讼辩术


  δικανικόν：进行法庭讼辩的


  δίκαιον：公正


  δικαιοσύνη：公正


  διωϑεῖσϑαι：推进


  διωσόμεϑα：我们将推进


  δοκεῖν：看起来、似乎


  δόξα：意见、看法


  δόξα ψευδής：假的意见


  δοξάζειν：认为、相信、形成意见


  δόξαντα πλήϑει：大众所持的各种意见


  δοξαστική：貌似的、表面上的、意见术


  δοξαστικὴ τέχνη：貌似的技艺、表面上的技艺


  δοξοπαιδευτική：宣称能进行教育的、似乎能够进行教育的


  δούλη：受奴役的


  δύναμις：能力、可能性、潜能


  δύναμις εἰς：对……的能力


  δύναμις ἐπικοινωνίας：连结之能力


  δύναμις κοινωνίας：结合的能力


  δυνατά：有能力


  δυνατὰ 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有能力连接在一起


  δύο：二


  δύο εἶναι τὰ πάντα：一切是二


  δυσειδές：畸形的


  δυσϑήρευτον γένος：难以把握的属


  Ε


  ἑαυτῆς ἕνεκεν：为了自身


  ἐγγύϑεν：身边、附近


  ἔϑει：通过习惯


  εἰδέναι：求知、知识


  εἶδος：形式、种、外观、埃多斯


  εἴδωλον：图像


  εἰδωλοποιική：图像创制术


  εἰδωλοποιός：图像创制者


  εἰκαστική：映像术


  εἰκός：煞有其事、相同的、相等的、相同的


  εἰκών：映像


  εἶναι：是


  εἴργειν：围起来


  εἰς ὅ：所朝向的那种东西


  ἐκ προγιγνωσκομένων：从预先知道的东西出发


  ἐκ τῶν καϑόλου：从普遍的东西出发


  ἐκ μνήμης：从记忆中


  ἐκβάλλειν：抛弃


  ἐκβολή：抛弃


  ἐκμαγεῖον：蜡块、印记


  ἐκτρέπεσϑαι：分道扬镳


  ἐλέγχειν：盘问


  ἔλεγχος：盘问


  ἔλεγχος ἀληϑινός：真正的盘问


  ἐμπειρία：经验


  ἔμπειρος：有经验的


  ἔμπορική：商贸术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


  ἕν：一


  ἓν ἀληϑῶς：真正的一


  ἓν ἀμερές：没有部分的一


  ἕν εἶναι：一是


  ἓν εἶναι τὸ πᾶν：一切是一


  ἕ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一


  ἕν μόνον εἶναι：仅仅一是


  ἓν ὅλον：作为整体的一


  ἓν ὄν：一是


  ἓν ὂν ὅλον：一是整体


  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着）的东西是一


  ἓν τὰ πάντα：一切是一


  ἐναντίον：相反


  ἐναντίος：相反的


  ἐναντιότης：相反、对立


  ἐναντίωσις：对立、矛盾


  ἐναντιώτατον：最为对立的东西


  ἐνδέχεται ἄλλως：（它）能够变化、有可能不一样


  ἐνδέχεται διαψεύδεσϑαι：（它）能够犯错


  ἐνδέχεται διαψεύδεσϑαι：能够犯错


  ἐνδεχόμενον：可变的东西、有着可能性的是者


  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ἄλλως ἔχειν：能够是别的情形、能够是别的样子


  ἔνδοξα：权威意见


  ἔνδοξον：权威意见的、共同意见的


  ἕνεκά τινος：为了某人


  ἐνέργεια：现实


  ἐννοεῖσϑαι：理解


  ἐντελέχεια：实现


  ἔντεχνον：有技艺地


  ἐνυγροϑηρική：水中猎取术


  ἔνυδρον：水生的


  ἐνυπάρχοντα：存在其中的东西


  ἐξ ἐμπειρίας：来自经验


  ἐξ ἴσου：同样的（地）


  ἐξελέγξων：进行反驳的人


  ἐξελεῖν：移除


  ἕξις：习惯、品质、具有


  ἕξεις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品质


  ἕξις ποιητικός：能创制的品质


  ἕξις πρακτική：实践性的品质


  ἔξωϑεν：从外面


  ἐοικός：相似的东西


  ἐπ' ἀμφότερα：从两个方面


  ἐπαγωγή：归纳


  ἐπαφή：触摸


  ἐπέκεινα：彼岸


  ἐπι：冲着、朝向


  ἐπιϑυμία：欲望


  ἐπικοινωνεῖν：交往


  ἐπίπεδον：面


  ἐπίστασϑαι：知道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


  ἐπιστήμη μαϑηματική：数学知识


  ἐπιστητόν：可知识的东西


  ἐπιστημονικόν：知识性的


  ἐπιφέροντες：赋予、加在……身上


  ἐπωνυμία：名称、名字


  ἔργον：作品、工作、事情


  ἐρίζειν：争吵


  ἐριστικός：进行论战的、争吵的


  ἐριστική：论战术


  ἕρκος：网


  ἑρμηνεία：释义、诠释、解释


  ἑρμηνεύειν：释义、诠释、解释


  ἐρώτησις：询问


  ἐσόμενον：将是的东西


  ἔσχατον：最后的


  ἐτεῇ：确实地


  ἕτερον：两者中的一个、另外的、不同的、不一样的、异


  ἑτέρα πρότασις


  ἕτερον πρός：同……相异


  ἑτερότης：差异


  εὖ：好、好的


  εὖ βουλεύεσϑαι：深思熟虑


  εὖ ζῆν：好好地生活，49


  εὖ λέγειν：好好说、说得好


  εὖ λογίζεσϑαι：好好地盘算


  εὐαπατητότεροι：容易欺骗的


  εὐβουλία：深思熟虑


  εὐδαιμονία：幸福


  εὐϑύ：直


  εὐκόλως：易于满足


  εὐπραξία：好的实践、行得好


  εὐστοχία：敏锐、善于中的


  ἐφεξῆς：顺接


  ἔχειν：有、具有


  ἔχεσϑαι：黏附


  ἐχόμενον：被有的东西


  Ζ


  ζητεῖν：寻找


  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


  ζητούμενον：正被寻找的东西


  ζῷα νευστιά：能游泳的生物


  ζωή：生命、生活


  ζωὴ πρακτική：实践性的生命、实践性的生活


  ζῳοϑηρική：动物猎取术


  ζῷον：动物、生物


  ζῷον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动物


  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会说话的动物、具有逻各斯的动物


  ζῷον πολιτικόν：政治的动物


  Η


  ᾗ：作为


  ἡγοῦμαι：我认为


  ἡδονή：快乐


  ἡδυντική：使人愉悦的


  ἡ ἐπ' ἀλήϑειαν ὁρμωμένη ψυχῆς：灵魂对真的欲求


  ἦϑος：习俗、伦理


  ἥλιος：太阳


  ἡμεροϑηρική：驯服动物之猎取术


  ἡμερώτεροι：较为驯服的、更有教养的


  ἧττον：更少地


  ἡμῖν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


  Θ


  ϑάτερον：另外的、另一个、异


  ϑαυμάζειν：惊异


  ϑαυμάζεσϑαι：感到惊异


  ϑαυμαστός：令人惊异的


  ϑέα：景象


  ϑεῖον：神圣的、神性的、神一样的


  ϑειότατον：最神圣的


  ϑεολογική：神学


  ϑεός：神


  ϑεὸς ἐλεγκτικός：进行盘问的神


  ϑεὸς ξένιος：异乡人的保护神


  ϑερμόν：热的


  ϑερμὸν καὶ ψυχρόν：热与冷


  ϑέσις：论题、安排、位置、形势


  ϑεωρεῖν：观望、静观


  ϑεωρητικός：静观性的、可静观的


  ϑεωρία：观看、理论


  ϑεωρός：观众


  ϑήρα：狩猎、猎物


  ϑηρεύειν：猎取


  ϑηρευτής：猎手


  ϑηρευτική：猎取术


  ϑηρευτικόν：进行猎取的


  ϑηρίον：野兽


  ϑιγεῖν：把握


  ϑυμός：愤怒


  Ι


  ἰατρική：医术、医学


  ἰατρός：医生


  ἰδέα：理念


  ἴδια αἰσϑητά：特定的可感物


  ἰδιώτης：一无所长的人、外行


  ἴδιον：自己的，固有的、特定的


  ἱκανῶς：充分地、足够地


  ἵππος：马


  ἱστορία：历史


  Κ


  καϑ' αὑτό：根据其自身、在其自身


  καϑ' ἕκαστον：特殊


  καϑάπερ：正如、正像


  καϑαρμός：净化的


  κάϑαρσις：净化


  καϑόλου：普遍、总体、一般


  καϑορᾶν：俯察


  καιρός：要紧的


  κακία：丑恶、邪恶


  κακόν：恶的、丑的


  καλός：漂亮的、美丽的、好的


  καλῶς：美好


  κάπηλος：坐商


  κατά：根据、依照、按照、与……一致


  κατὰ γένη διαιρεῖσϑαι：根据属进行划分


  κατ' ἐξοχήν：显要的


  κατὰ μέρος：就特殊东西而言、特殊地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ός：偶然地


  καταγελαστότατα：最为可笑的


  καταλέγειν：肯定


  καταλείπειν：留下


  κατακερματίζειν：分散、分割


  κατακεκερματίσμένα：分散开的东西


  κατάφασις：肯定


  κατηγορεῖσϑαι：谓述


  κατηγορίαι：范畴


  κάτω：下


  κεκτῆσϑαι：占有了


  κεκινημένα：运动的东西


  κεχώρηκεν：它们贯穿了


  κεχωρισμένα：分离的东西


  κινεῖν：忙碌、推动、移动


  κίνησις：动、运动


  κίνησις εἰς ἀεί：朝向总是运动、朝向始终运动


  κινητόν：能够被运动的


  κινούμενον：运动的东西、被运动的东西


  κοινωνεῖν：参与、结合


  κοινόs：共同的、普遍的


  κοιναὶ αἰσϑήσεις：各种共同的感觉


  κοινωνία：结合


  κοινωνία τοῦ ὄντος：是者的结合


  κ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


  κοσμητική：装饰术


  κρίνειν：辨别、选择、区分、评判


  κρίσις：选择、区分


  κρυφαῖον：秘密的


  κρυφαῖον χειροῦσϑαι：秘密地弄到手


  κτῆσις：财富、获取


  κτῆσϑαι：获取


  κτητική：获取术


  κύριον：严格的、决定性的


  κυριωτάτη：最为决定性的


  κυριώτατον ὄν：最具决定性的是者


  Λ


  λανϑάνειν：遮蔽


  λανϑάνον：遮蔽着的


  λέγειν：说


  λέγειν τὰ ὄντα：说是者


  λέγειν τί：说某种东西、说什么


  λέγειν τι καϑ' αὑτό：根据其自身说某种东西


  λέγειν τι κατά τινος：根据某种东西说某种东西


  λέγεσϑαι：说、被说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出）的东西、被言说者


  λευκόν：白


  λήϑη：遗忘


  λογίζεσϑαι：盘算


  λογισμός：盘算、算计、思考


  λογιστικόν：算计性的、计算性的


  λόγος：逻各斯


  λόγος ἀληϑής：真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显示的逻各斯


  λόγον ἔχον：具有逻各斯、会说话


  λόγος ἰσχυρός：强有力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καϑ' αὑτό：在其自身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κατ' ἐξοχήν：显要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σημαντικός：进行意指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σμικρότατος：最小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τίνος：某种东西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ψευδής：假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ὡς εἷς：作为一的逻各斯


  λόγος ὡς πολλοί：作为多的逻各斯


  λύπη：痛苦、沮丧


  Μ


  μάϑημα：学问


  μαϑηματική：数学


  μαϑηματικόν：能够学习的


  μαϑηματοπωλικόν：出售学问的


  μάϑησις：学习


  μαϑητόν：可学习的东西


  μακρός：大的


  μακροτέρως：相当地


  μάλιστα：最为、尤其


  μάλιστα ἀληϑεύειν：最为去蔽


  μάλιστα ἐπιστητά：诸最为可知的东西


  μᾶλλον：更多地


  μανικός：癫狂的、疯子


  μάχεσϑαι：战斗


  μέγεϑος：量度、大小


  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最高的属


  μεγίστη：最重要的


  μέϑεξις：分有


  μέϑοδος：方法


  μεμερισμένον：可分成部分的东西


  μένειν：停留、留在原地


  μέρος：部分


  μέσον：中心、中间


  μέσος ὅρος：中介


  μεσότης：中间、适度


  μετά：依赖、凭借、同……一起、在……后


  μεταβαίνειν：过渡


  μεταβλητική：交易术


  μεταβλητικόν：进行交易的


  μετάϑεσις：位置改变


  μετ' ἐπιστήμης：依赖知识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


  μετὰ λόγου ποιητική：依赖逻各斯的能创制的、依赖逻各斯的创制术


  μεταβαίνων：过渡


  μεταβάλλειν：变化、改变


  μεταβάλλεται：交易


  μεταβολή：变化、改变


  μεταξύ：居间的、中间的


  μετάστασις：位移


  μετασχόμενον：参与、分有


  μετασχόμενον ἄλλου：参与另外的东西、分有另外的东西


  μέτεστι：有份儿


  μετρεῖν：测量


  μέτρον：尺度


  μή：不


  μὴ μέγα：不大


  μὴ ταὐτόν：不同


  μὴ ὄν：不是、不是者


  μὴ πρὸς χρῆσιν：不是为了用处


  μηδὲ ψεύδεσϑαι：不会出错


  μῆκος：长


  μηνύειν：揭示


  μιμεῖσϑαι：模仿


  μίμημα：模仿品


  μίμησις：模仿


  μιμητής：模仿者


  μιμητική：模仿术


  μικρός：小的


  μνήμη：记忆


  μονάς：单位


  μόνον：仅仅


  μόριον：部分、小部分


  μορφή：形状


  μουσικός：音乐家


  μῦϑος：话语、故事、神话


  Ν


  νευστικόν：能够游泳的


  νοεῖν：看


  νοεῖν μετὰ λόγου：依赖逻各斯的看


  νοήμα：思想、表象、被知觉者


  νοήσις：思想


  νόησις νοήσεως：思想的思想


  νοητόν：可思想的东西


  νόμῳ：因约定俗成


  νόμος：法律


  νοούμενον：被智性直观的东西


  νόσος：疾病


  νουϑετητική：告诫术


  νοῦς：智性直观、努斯


  Ξ


  ξένος：客人


  ξυνϑήκῃ：出于约定


  Ο


  οἰκοδομική：建筑术


  οἱ πολλοί：许多人


  ὅλον：整体


  ὅλον λεγόμενον：从整体上被说出的东西


  ὅλως：全部、整个地


  ὁμιλεῖν：交往


  ὁμιλίας ποιεῖσϑαι：交往


  ὁμοιότης：相似、相像


  ὁμοιοῦν：使相像、使相似


  ὁμοιοῦσϑαι：相像、相似


  ὁμοίως：同样地、同等地


  ὁμολογίᾳ：通过认可


  ὁμολογούμενον：一致的


  ὄν：是、是者、是着


  ὂν ἀληϑινόν：被去蔽了的是者、真实的是者


  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


  ὂν ἕν：作为是的一、是这种一、是一


  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


  ὂν λεγόμενον：被说的是者


  ὂν λεγόμενον ᾗ ὄν：作为是者的被说的是者


  ὂν τι：是某种东西、某种是者


  ὄνομα：名称、名词、语词


  ὄνομα διὰ λόγων：根据逻各斯而来的名称


  ὄνομα ὀνόματος：名称的名称


  ὀνομάζειν：说出名字、命名


  ὄντως：真正的、确实的、以是的方式


  ὅπως：如何


  ὁρᾶν：看


  ὁρατόν：可见的


  ὁράω：看


  ὄργανον：工具


  ὄρεξις：欲求


  ὀρϑός：正确的


  ὀρϑὸς λόγος：正确的逻各斯


  ὀρϑότης：正确（性）


  ὀρϑότης τῶν ὀνομάτων：语词的正确性


  ὁρίζεσϑαι：界定、定义


  ὁρίσασϑαι：界定


  ὁρισμός：界定、定义


  ὁρμή：渴望


  ὅρος：边界、定义


  ὅτε：每当


  οὗ ἕνεκα：为此、为何


  οὐ ταὐτόν：不同


  οὐ τέλος ἁπλῶς：非绝对的终点


  οὐκ ἐνδεής：无所欠缺的


  οὐρανός：天


  οὐσία：所是


  οὐσία ζωῆς：生物的所是


  οὐσία ϑετός：有位置的所是


  οὐσία ἄϑετος：无位置的所是


  οὐσία μὴ ὄντος：不是者的所是


  ὅτου：在哪方面


  ὀψιμαϑής：晚学的人


  Π


  πάϑη：遭受、激情


  πάϑημα：遭遇、情状


  πάϑος：遭受、情状、性质


  πάϑος τοῦ ἑνός：一之性质


  παιδεία：教育


  παιδεύειν：教育


  παιδιά：儿戏


  πάλιν：再次、重新、复又


  πᾶν：全体、一切


  πάντα：全体


  παρά：在……旁边、同……相反、超出


  παράδειγμα：范例、范型


  παράφορα：走偏、走错路


  παραφροσύνη：错乱


  παραφυές：分支


  πάρεστιν：（它）是在场的、（它）在场


  παρεῖναι：在场


  παρουσία：在场


  πάσχειν：遭受


  πατραλοίας：弑父者


  πεζόν：陆行的


  πεζόν γένος：陆行的属


  πειϑοῦς δημιουργός：说服之创造者


  πειραστική：尝试性的


  πειραστικός：能够进行尝试的


  πέρας：终点、极限、界限、边界


  περιέχειν：包住


  περιεχόμενα：被包含的东西


  περὶ ὅτου：之于任何东西


  περὶ οὗ：关于什么


  πῄ：在某种方式上


  πιϑανουργική：说服术


  πίστις：相信、信念


  πλανᾶσϑαι：漫游


  πλανώμεϑα：我们感到困惑


  πλαστόν：塑造物


  πλαστῶς：假冒的


  πλέγμα：组合


  πλεῖον：多


  πληγή：击打


  πληκτική：击打术


  ποῖα：怎样


  ποιεῖν：创制、行动、做、使得


  ποιεῖν δοκεῖν：使看起来


  ποιούμενον：被创制者、被创制出来的东西


  ποίημα：行动


  ποίησις：创制


  ποιητική：创制术


  ποιητικός：能创造的、有创造力的


  ποιητόν：要被创制的东西


  ποικίλον：复杂的、五光十色的


  ποιός：某种样子、某种性质


  ποῖος：怎样


  πόλις：城邦


  πολιτική：政治学


  πολιτικός：政治家


  πολλά：多


  πολύ：多


  πονηρία：卑劣


  πόρος：通路


  πόρρωϑεν：从远处


  ποσαχῶς：多重地


  ποσόν：具有量的（东西）、某一数量


  πρᾶγμα：事情、事物、东西、实在者


  πραγματεία：艰苦的事情


  πρακτική：实践性的


  πρακτικὴ ἕξις：实践的品质


  πρακτικώτεροι：更为实践性的


  πρακτόν：要被实践的东西


  πρᾶξις：实践、行为、打交道


  προαίρεσις：选择


  προαιρετική：带有抉择的、有意抉择的


  προαιρετόν：应当选择的


  προαιρετὸν ἀγαϑόν：应当选择的善


  προαιρούμεϑα：我们首先选择


  προγιγνωσκόμενον：预先知道的东西


  προιέναι：往前走


  πρός：之于、朝向、对着


  πρὸς ἡμᾶς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可知的东西


  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对……宣布


  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对……发生


  προσ-λέγειν：对……说


  πρός τι：为了某物、相对于某种东西、之于某种东西


  πρός τι καὶ τινος：为了某种东西和为了某人


  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称呼


  προσάπτειν：加上


  προσαρμόττειν：切合


  προσβολή：接近、触碰


  προσγένεσις：加上


  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加上


  πρόσϑεσις：附加成分


  προσκοινωνεῖν：分享


  προσλέγειν：此外还说，对……说


  προσομιλεῖν：交谈


  προσομιλητική：交谈术


  προσποιούμενος：佯装


  προστιϑέναι：归给


  προσφέρειν：加给


  πρότασις：前提


  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


  πτηνόν：会飞的


  πτηνὸν φῦλον：会飞的族类


  πῦρ：火


  πως：无论怎样、无论如何


  πρῶτον：诸最初的东西


  πρῶτον ζήτημα：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


  πρῶτοι ὅροι：各种最初的规定


  Ρ


  ῥῆμα：动词


  ῥῆσις：言辞


  ῥητορική：修辞术、修辞学、修辞技艺


  ῥητορικὴ τέχνη：修辞技艺


  ῥήτωρ：演说家、修辞学家


  Σ


  σαφές：清楚的


  σελήνη：月亮


  σημαίνειν：意指


  σημ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意指的


  σημεῖον：标志


  σκεπτέον：应加以考察的


  σκεῦος：器具


  σκέψις：考察


  σκοπεῖν：观望、注意


  σκοπός：目标


  σκοτεινόν：黑暗


  σμικρότατος：最小的


  σοφία：智慧


  σοφιστής：智者


  σοφιστική：智者术


  σοφιστικόν：智者派的


  σοφός：有智慧的


  σοφώτερον：更智慧的


  σπουδαῖος：卓越的


  σπουδῇ：认真地


  στάσιμον：静止的


  στάσις：内讧、静止


  στερεόν：硬的、坚实的，体


  στέρησις：缺失、缺乏


  στιγμή：点


  στοιχεῖον：元素、基本要素


  στοχαστική：中的、命中


  στοχαστικός：善于中的的


  συγγενής, συγγενές：同类的、同属的、与生俱来的


  συγκείμενον：结合在一起的


  συγκεχυμένον：模糊不清的、不被分开的


  συγκεχυμένως：混淆地、不加分别地


  συνεχόμενον：保持在一起的


  συλλαβεῖν：把握、集合在一起


  συλλογίζεσϑαι：演绎、推断、合计


  συλλογισμός：推论、演绎、筹谋


  συμβεβηκός：偶性


  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连接在一起


  σύμμειξις：连接


  συμμετρία：相称、和谐


  συμπέρασμα：结论


  συμπλοκή：联结


  συμφέρον：有益的、有用的


  συμφιλοσοφεῖν：一起从事哲学、一起爱智慧


  συμφυές：与生俱来的


  συμφυὲς γεγονός：与生俱来地已经生成出来的东西


  σύν：一起


  συνάγειν：结合在一起


  συναγωγή：结合、连结


  συναγωγὴ εἰς ἕν：结合为一、连结为一


  συνάπτεσϑαι：连接


  συνεῖναι：一起是


  συνέχεια：连续


  συνεχής, συνεχές：连续的


  σύνϑεσις：综合、联结


  συνορᾶσϑαι：放在一起看、同时看


  σχεδόν：几乎、大概


  σχῆμα：外表、形状


  σχίζειν：剖开


  σχολάζειν：有闲暇


  σῶμα：有形物、物体、形体、身体、体


  σῶμα ἔμψυχον：有灵魂的形体


  σωφροσύνη：审慎、清醒、节制


  Τ


  ταὐτόν：相同、同


  ταχύ：快的、迅速的


  τέλειον：完满


  τελείωσις：完满、完美、完善


  τελειωτέρα：可更加完满的东西


  τέλος：目的、终点


  τέμνειν：切开


  τέταρτον：第四


  τεχνάζειν：使用技艺


  τέχνη：技艺


  τέχνη ἀντιλογική：辩论技艺


  τέχνη διακριτική：进行识别的技艺


  τέχνη διαλεκτική：辩证技艺


  τέχνη ἰατρική：医术


  τέχνη κτητική：能够进行获取的技艺


  τέχνη μιμητική：模仿技艺


  τέχνη ποιητική：能够进行创制的技艺


  τέχνη ῥητορική：修辞技艺


  τέχνη σοφιστική：智者的技艺


  τέχνη 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技艺


  τεχνίτης：技师、有技艺的人


  τεχνοπωλικόν：出售技艺的


  τί：某种东西


  τὶ μηνύει：它揭示某种东西


  τινέ：某双


  τινές：某些


  τοιαύτη：这样的


  τοιαύτη σύνϑεσις：这样的联结


  τὸ ὂν αὐτό：是本身、是者本身


  τὸ πρᾶγμα ἀληϑές：事情是真的


  τὸ τελευταῖον τῆς νοήσεως：思想所抵达的最后点


  τόκος：生育、子嗣


  τόπος：地点


  τρέφεσϑαι：培养


  τρίτον：第三、第三者


  τροφή：抚养


  τύχη：运气


  Υ


  ὑπακούειν：倾听


  ὑγίεια：健康


  ὑγρὸν καὶ ξηρόν：湿和干


  ὕλη：质料


  ὑπάρειν：存在


  ὑπάρχον：存在着的、真正存在的东西


  ὑπό：在……下面


  ὑπόϑεσις：原则、假设、前提


  ὑπο-ϑέμενοι：放在……下面


  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自立体、主词


  ὑπολαμβάνειν：接纳、认为


  ὑπόληψις：认为、信念、论断


  ὑπομένον：持存


  ὑπομνῆσαι：提醒


  ὑπόμνησις：提醒


  ὑποτίϑεσϑαι ὑπόϑεσιν：提出原则、提出假设、提出前提


  ὕστερον：在后


  ὕστερον ἕτερον：在后面不同地


  Φ


  φαίνεσϑαι：显现、显明、看起来


  φαίνεται：（它）显现


  φαινόμενον：现象、显现出来的东西


  φάναι：说、言说


  φαντάζεσϑαι：显露


  φαντασία：想象、臆想


  φάντασμα：假象、形象、外表


  φανταστική：想象术


  φάρμακον：药物


  φάσις：指出、说、陈述


  φϑέγγεσϑαι：说出、表达


  φϑογγή：声音


  φϑόγγος：声音


  φιλομαϑής：爱学习的人


  φιλοσοφία：哲学、爱智慧


  φιλόσοφος：哲学家、爱智者、爱智慧的人


  φορά：位移


  φρονεῖν：思考


  φρόνησις：明智


  φρόνιμος：明智的


  φύσει ὄν：自然意义上的是者、自然中的是者、依照自然而来的是者


  φυσικός：自然学家


  φυσική：物理学


  φυσιολόγος：研究自然的人、自然哲学家


  φύσις：自然、本性


  φύσις τις：某种自然，某种本性


  φωνή：语音


  φωνήεντα：元音


  φῶς：光


  Χ


  χαλεπόν：困难的


  χαλεπότης：困难


  χαλεπώτατα：最困难的东西


  χρεία：用处


  χεῖρον：较差的


  χειροτέχνης：手艺人


  χειροῦσϑαι：弄到手


  χειρωτική：强取术


  χειρωτικόν，进行强取的


  χρῆμα：东西、事物


  χρηματίζειν：营利


  χρῆσις：用处


  χρόνος：时间


  χρῶμα：颜色


  χώρα：位置


  χωρίζειν：分离


  χωρίς：分离，无、没有


  χωρισμός：分离


  χωριστόν：可分离的


  Ψ


  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是假的


  ψευδής：假的


  ψευδὴς δόξα：假的意见


  ψεῦδος：假、虚假、假的东西


  ψόφος：响声


  ψόφος σημαντικός：进行意指的响声


  ψυχαγωγία：打动人心


  ψυχεμπορική：灵魂商贸术


  ψυχή：灵魂


  Ω


  ὥσπερ：就像、正如


  译后记


  《柏拉图的〈智者〉》是海德格尔1924/1925年冬季学期在马堡的讲座。根据海德格尔本人的计划，讲座的任务是阐释柏拉图的两篇晚期对话，即《智者》（Sophistes）和《斐勒柏》（Philebos），但实际上只完成了对《智者》的阐释。


  在该讲座中，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希腊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是之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ein）、是之意义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inn des Seins），并且典型地是真之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见德文第190页）。为了能深入理解柏拉图关于该问题的思想，依循“从清晰的东西到模糊的东西”这一诠释学原则，就需要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引导。因此，除了给出方法论原则的“预备思考”和“过渡”之外，整个讲座由“引导部分”和“主要部分”构成。引导部分以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为主题，围绕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展开论述，兼及《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主要部分则是从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这一基础出发，几乎逐句详细阐释柏拉图的《智者》，同时兼及《斐德罗》中的相关内容。


  译者早年主要从事中世纪哲学研究，翻译出版过不少中世纪拉丁文哲学、神学著作；后来转向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也翻译出版过一些古希腊文的哲学作品。对于海德格尔，最早的翻译是2005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期间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该文后发表在刘小枫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第32期上。回国后，基于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曾花了很长时间重新翻译了Sein und Zeit（译为《是与时》）。以上的翻译经验，对这次的翻译大有裨益。


  该书包含大量的希腊文和少数拉丁文。在翻译中，所有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照录，并用［］附上译者自己的中文翻译。（）中的是译者认为有必要标明的德文词句。少数由〈〉标示的，乃是为了意思通顺和完整，由译者根据原文意思加上的补足语。


  译者为本译文编制了四个详细的附录，分别是“专名索引”（包含人名、著作和书中出现过的期刊和论文集）、“德语-汉语术语索引”、“希腊语-汉语术语对照”和“拉丁语-汉语术语索引”。


  本书翻译完成后，我的博士研究生王姗姗女士对照德文通读了整个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且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谨向她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要感谢责任编辑李涛博士耐心、细致的审校工作。


  尽管译者已经尽力，但由于学识和修养有限，译文中必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讹，敬请大方之家不吝批评指正。


  溥 林


  2014年10月1日于成都


  注1  保罗·纳托尔普，《柏拉图的理念论：观念论导论》（Platos Ideenlehre. Eine Einführung in den Idealismus），莱比锡，1903年。校订并增添了一个反批判附录（“逻各斯-灵魂-爱”［Logos-Psyche-Eros］，第457-513页）的第二版，莱比锡，1921年。——原注


  注2  保罗·纳托尔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主题和编排”（Thema und Disposition der aristotelischen Metaphysik），刊载于《哲学月刊》（Philosophische Monatshefte），第24卷，1888年，第一部分，第37-65页；第二部分，第540-574页。保罗·纳托尔普，“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1-8章，1065a26”（Über Aristoteles’ Metaphysik, K 1-8, 1065a26），刊载于《哲学史文库》（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一卷第2册，1888年，第178-193页。保罗·纳托尔普，“亚里士多德和埃利亚学派”（Aristoteles und die Eleaten），刊载于《哲学月刊》，第26卷，1890年，第一部分，第1-16页；第二部分，第147-169页。保罗·纳托尔普，《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文本和研究》（Die Ethika des Demokritos. Text und Untersuchungen），马堡，1893年。保罗·纳托尔普，《古代认识问题史研究：普罗泰戈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Erkenntnisproblems im Altertum. Protagoras, Demokrit, Epikur und die Skepsis），柏林，1884年。——原注


  注3  保罗·纳托尔普，《根据批判方法而来的心理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Psychologie nach Kritischer Methode），布莱斯高的弗赖堡，1888年。保罗·纳托尔普，《根据批判方法而来的一般心理学。第一卷：心理学的对象和方法》（Allgemeine Psychologie nach Kritischer Methode. Erstes Buch: Objekt und Methode der Psyschologie），图宾根，1912年。——原注


  注4  保罗·纳托尔普，“笛卡尔的认识论：批判主义前史研究”（Descartes’Erkenntnistheorie. Eine Studie zur Vorgeschichte des Kriticismus），马堡，1882年。——原注


  注5  弗兰茨·布伦塔诺（F. Brentano），《从经验立场而来的心理学》（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两卷中的第一卷，莱比锡，1874年。弗兰茨·布伦塔诺，《论心理现象的分类》（Von der Klassifikation der psychischen Phänomene），通过增补有了极大扩充的《从经验立场而来的心理学》一书相关章节的新版，莱比锡，1911年。——原注


  注6  参见注3，第二个标题。——原注


  注7  保罗·纳托尔普，“关于逻辑方法之问题。针对：埃德蒙特·胡塞尔的‘纯粹逻辑导论’（《逻辑研究》第一部分）”（Zur Frage der logischen Methode. Mit Beziehung auf Edm. Husserls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Logsiche Untersuchungen, 1. Teil］），刊载于《康德研究》（Kantstudien），6，H.2/3，1901年，第270-283页。——原注


  注8  保罗·纳托尔普，“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的观念》”（Husserls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刊载于《人文科学》（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1913/1914年度，第1期，第420-426页，第448-451页；新版于《逻各斯》（Logos），第七卷，1917/1918，H.3，第224-246页。——原注


  注9  保罗·纳托尔普，“论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的关系：对一种非经验的实在性的奠基。针对：威廉·赫尔曼，《处在同对世界的认识和德性之关系中的宗教》”（Über das Verhältniß des theoretischen und praktischen Erkennens zur Begründung einer nichtempirischen Realität. Mit Bezug auf: W. Hermann. Die Religion im Verhältniß zum Welterkennen und zur Sittlichkeit）。刊载于《哲学和哲学批评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1881年，第79期，第242-259页。——原注


  注10  赫尔曼·柯亨（H. Cohen），《康德的经验理论》（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柏林，1871年；修订版，柏林，1885年。——原注


  注11  威廉·狄尔泰（W. Dilthey），《施莱尔马赫生平》（Das Leben Schleiermachers），第一卷，柏林，1870年。


  注12  霍恩-迈斯讷（Hohen Meißner）是德国黑森州卡塞尔南部的一座山，1913年10月11日和12日，包括从德国哥廷根、马堡、耶拿等大学来的2000多名德国青年运动的参与者在此聚会。——译注


  注13  即讨论《智者》（Sophistes）和《斐勒柏》（Philebos）这两篇对话。在该讲座课中仅完成了对《智者》的阐释。——原注


  注14  Existenz，在传统哲学中一般译为“存在”，该词来自拉丁语existentia。在后来（1927年）的《是与时》（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S.42）中，海德格尔明确提出该术语仅仅用在此是（Dasein）身上，为了以示区别，学界一般将之译为“生存”（译者本人也曾持这一主张）；如海德格尔指出：“根据传统，existentia在是态学上等同于现成是（Vorhandensein）——一种与具有此是这种性质的是者在本质上就了不相干的是之类型。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始终用现成性（Vorhandenheit）这个阐释性的表达来代替existentia这个名称，而把作为是之规定的生存（Existenz）单单用在此是身上。此是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das ‘Wesen’ des Daseins liegt in seiner Existenz）。”在本书中，该词不仅用在此是身上，也用在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乃至无生命的东西身上，如在第352页（德文页码）就出现了“die Existenz des Truges und des Irrtums”这一表达，故统一译为“生存”就显得不甚妥当。因此，在翻译时，大多数情形我都将之译为“生存”，但如果同无生命的东西相联系，则译为“存在”，如die Existenz des Truges und des Irrtums就译作“欺骗和错误之存在”。与之相联系，在本书中仅仅出现了两次的形容词existent，我直接将之译为：“存在的”。——译注


  注15  das klassische Altertum，专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代。——译注


  注15a  ὄν是动词εἶναι的现在分词的中性单数，前面加上中性冠词τό，就可以成为一个名词。这一名词既可在动词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即“是（Sein/das Sein）”、“是着（seiend/das Seiend）”，也可以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即“是着的东西”、“是者（Seiendes/das Seiende）”。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似乎都并未严格区分“是”和“是者”，而是在 “是（着）”和“是者”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语词。当τὸ ὄν作物质名词“是者”理解时，有复数形式τὰ ὄντα；当τὸ ὄν作动词“是”或“是着”理解时，亚里士多德有时使用替代表达τὸ εἶναι。τὸ ὄν的否定形式是τὸ μὴ ὄν，它也既可在动词的意义上理解，也可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作动词理解，则有替代形式τὸ μὴ εἶναι（不是、不是着）；作物质名词理解，则有复数形式τὰ μὴ ὄντα（不是者、非是者）。此外，布伦塔诺那本将海德格尔引入哲学道路的著作Von der mannig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如果依照后来对于das sein（是）和das Seiende（是者）的区分，则将译为《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后来海德格尔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S.442）的一个边注中也指出，τὸ ὄν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具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指“是着（das Seiend）”，另一重含义指“是者（das Seiende）”。此外，根据海德格尔在《是与时》（S.3）中所引用的希腊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Sein《 umgrenzt nicht die oberste Region des Seienden, sofern dieses nach Gattung und Art begrifflich artikuliert ist: οὕτε τὸ ὄν γένος. （如果“是者”乃根据属和种被概念性地表达，那么，“是”并非限定着是者之最高领域：οὕτε τὸ ὂν γένος［是不是一种属］。）根据他对das Sein和das Seiende的区分，这里他显然是用das Sein而不是用das Seiende来理解τὸ ὄν。有鉴于此，我根据上下文和理解，把τὸ ὄν译为“是者”、“是着的东西”或“是（着）”。——译注


  注15b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6以下，以及第3章，1139b20以下。——原注 德文原文作1039a6，有误。——译注


  注16  亨里克·斯特方（Henricus Stephanus），16世纪法国著名的印刷商和书商，他在出版柏拉图的希腊文本时，将之一共编为三卷，每卷除了有自己的页码之外，在每页都标有A、B、C、D、E这样的分节。斯特方所出版的柏拉图希腊文本，后来成为标准版本，其编码被称为斯特方码。——译注


  注17  见注13。——原注


  注18  das Seiende der Welt，除了可以译为“世界这种是者”之外（即属格作同位语，表强调或限制），也可以译为“世界内的是者”；但基于这儿所表达的意思，显然只能将之译为前者。——译注


  注19  Umwelt（环境）由um（环、围）和Welt（世界）构成，如果仅仅考虑该词同“世界”在词源上的联系，可以译为“周围世界”；但考虑到它在整个概念群中的位置，如Umkreis（环围）、Umsicht（环视）等，在大多数情形下，我还是直接将之译为“环境”。——译注


  注20  Erkennen和Erkenntnis，在翻译时，我一般不加区分都直接译为“认识”，因为汉语“认识”一词既可作动词使用，也可作名词使用。但有时基于上下文，我会将前者译作“认识活动”。——译注


  注21  基于日常德语，die bloße Unkenntnis也可以简单译为：“单纯的无知”。——译注


  注22  ζῷον λόγον ἔχον，一般译为“具有理性的动物”。在这儿也可以直接译为“具有逻各斯的动物”。——译注


  注23  在本翻译中，νοῦς于亚里士多德那儿译为“智性直观”，于柏拉图那儿有时直接音译为“努斯”。——译注


  注24  德文auskennen只作反身动词使用，即sich auskennen，意思就是“精通”、“通晓”、“熟悉”。海德格尔这儿的连字符表达，在汉语中难以应对。——译注


  注25  在本书中，我统一将vernehmen译为“知觉”；事实上，有时译为“获悉”或“领受”似乎更好。——译注


  注26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Mit diesem Dreifachen gewinnen wir den Boden, auf dem sich Platos Nachforschungen nach dem Sein des Seienden als Welt und nach dem Sein des Seienden als menschlichem Dasein, der Philosophisch wissenschaftlichen Existenz, bewegen. 根据德文，这儿的世界和此是都为“是”的同位语，而非“是者”的同位语。即“是者之是”有两个维度，一个指“世界”，另一个指“人的此是”。海德格尔后来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s.72）中曾指出：Welt ist selbst nicht ein innerweltlich Seiendes, und doch bestimmt sie dieses Seiende so sehr, daß es nur begegnen und entdecktes Seiendes in seinem Sein sich zeigen kann, sofern es Welt 》gibt《.（世界本身不是一种在世界之内的是者，但它如此地规定着这种是者，以至于唯当“有”世界，这种是者才能来照面并显现为在其是上被揭示的是者。）——译注


  注27  只要希腊引文因海德格尔在教学上所规定的讲座风格而背离了希腊原文，引文后面都附有“参见”两字。——原注


  注28  见附录。——原注


  注29  Miteinandersprechen 也可以译为“共同一起说”。——译注


  注30  也可以译作“主观性的体验”。——译注


  注31  德文为Grundart，也可以译为“基本类型”。——译注


  注32  βουλεύεσϑαι德语一般译为überlegen。如果仅就实践生活中的明智来说，译为“权衡”、“斟酌”要比译为“考虑”更好。但基于整个问题讨论和文本，我还是将之译为“考虑”。——译注


  注33  διανοεῖν［仔细看］一般译为思考。该词由前缀διά［穿过、通过］和νοεῖν［看］合成，基于海德格尔这儿的意思，可译为“仔细看”、“看穿”、“看透”等。——译注


  注34  德文原文为：In bezug auf beide ist auszumachen, welches die 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 die eigentlichste Möglichkeit ist.翻译过来当为：“关于这两者，必须要找出何者是βελτίστη ἕξις［最好的品质］、最真正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就希腊文来说，还是就下面海德格尔的分析来说，这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儿要讨论的是，就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和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这两种去蔽的基本类型来说，在各自下面的去蔽方式中（在ἐπιστημονιϰόν［知识性的］这一基本类型中有ἐπιστήμη［知识］和σοφία［智慧］，在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这一基本类型中，有τέχνη［技艺］和φρόνησις［明智］），何者是最好的品质；而不是讨论这两种基本类型本身，何者是最好的品质。这一理解，同样牵涉到前面那句话。有鉴于此，在这儿我加上了“各自的”这一补足语。——译注


  注35  ἐπιστήμη［知识］乃阴性名词，海德格尔在这儿用属格，只能理解为“现象”的同位语，意指知识这种现象。——译注


  注36  名词ἕξις来自动词ἔχω［有］，我在这儿译作“品质”；事实上在有的地方译作“状态”或“习惯”更好。——译注


  注37  德语wissen既可作动词使用，也可作名词使用。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知识”；作动词用，一般译为“知道”。现代汉语“知识”也一般作名词而不作动词理解。但基于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在这儿的讨论，我有意把“知道”译为“知识”，并做动词使用：知-识。——译注


  注38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Ich weiß Bescheid darüber. 在日常德语中，Bescheid具有“消息”、“通知”等意思，而Bescheid wissen乃一固定搭配，即“知道”、“了解”，Ich weiß Bescheid darüber这句话可译为“我对此很了解。”但鉴于海德格尔在这儿对wissen的讨论，故译为“我知识关于它的消息”。——译注


  注39  参见下面的论述。《后分析篇》第一卷第1章，71a2以下。——原注


  注40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Das ἀληϑεύειν macht die Vollzugsweise einer ποίησις oder πρᾶξις mit aus.仅从语法上来看，似乎顺理成章地译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同样形成了某一ποίησις［创制］或πρᾶξις［实践］之实施方式。但冠词das和die都均可既作主格又作宾格，将这句话视为倒语序（强调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在语法上同样成立；在不违背语法规则的前提下，基于对义理的理解，我将之译为现在这样。——译注


  注41  ϰρίνειν［辨别］，也有“选择”、“区分”的意思。——译注


  注42  ϰινεῖν的一般意思是“推动”、“激发”，用在人身上具有“使之兴奋”等意思。当它用作中动态并与事物相关时，具有“sich mit etw. beschäftigen”（忙于……、从事……）的意思。故我这儿将之译为“忙碌”。——译注


  注43  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6章，1098a3以下。——原注


  注44  eigenständig也可以译为“独立的”。——译注


  注45  εἶδος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意思比较清楚，一般可根据上下文译为“形式”、“外观”或“种”，于柏拉图则比较模糊，有时只能将之音译为“埃多斯”。尤其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明确反对在柏拉图那儿简单将εἶδος和γένος理解为逻辑上的“种”和“属”。——译注


  注46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Sofern nun das τέλος die ἀρχή mit ausmacht。从字面看似乎当译为：于是，只要τέλος［终点］也构成了ἀρχή［本源］。但从语法看，das τέλος和die ἀρχή都既可视为主格，也可视为宾格；基于从上下文内容上的理解，我将之译为：于是，只要ἀρχή［本源］同时构成了τέλος［终点］。另外，τέλος除了具有“终点”的含义之外，也具有“目的”的意思。——译注


  注47  ἔστι德文原文作ἔστιν，当有误。这类错误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地方，后面不再一一指出。——译注


  注48  “预期”的德文原文为vorwegnehmen，也可以根据其构词法直接译为“先行接受”、“先行接纳”、“先行占有”：先行（vorweg）-接受（nehmen）。——译注


  注49  希腊文τέχνη［技艺］和τύχη［运气］的发音相近。除了海德格尔这儿所引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1140a18）中的这句话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a3）也曾引用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波洛斯（Πῶλος）的话说：ἡ μὲν γὰρ ἐμπειρία τέχνην ἐποίησεν, ἡ δ' ἀπειρία τύχην.［经验造就技艺，而无经验提供的只是运气。］——译注


  注50  德文原文作1040a18，有误。——译注


  注50a  νόησις νοήσεως［思想的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9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念，由于它同后面所讨论的νοῦς［智性直观］相关，故我将相关内容完整翻译如下（1074b15-35）：Τὰ δὲ περὶ τὸν νοῦν ἔχει τινὰς ἀπορίας· δοϰεῖ μὲν γὰρ εἶναι τῶν φαινομένων ϑειότατον, πῶς δ' ἔχων τοιοῦτος ἂν εἴη, ἔχει τινὰς δυσϰολίας. εἴτε γὰρ μηδὲν νοεῖ, τί ἂν εἴη τὸ σεμνόν, ἀλλ' ἔχει ὥσπερ ἂν εἰ ὁ ϰαϑεύδων· εἴτε νοεῖ, τούτου δ' ἄλλο ϰύριον, οὐ γάρ ἐστι τοῦτο ὅ ἐστιν αὐτοῦ ἡ οὐσία νόησις, ἀλλὰ δύναμις, οὐϰ ἂν ἡ ἀρίστη οὐσία εἴη· διὰ γὰρ τοῦ νοεῖν τὸ τίμιον αὐτῷ ὑπάρχει. ἔτι δὲ εἴτε νοῦς ἡ οὐσία αὐτοῦ εἴτε νόησίς ἐστι, τί νοεῖ； ἢ γὰρ αὐτὸς αὑτὸν ἢ ἕτερόν τι· ϰαὶ εἰ ἕτερόν τι, ἢ τὸ αὐτὸ ἀεὶ ἢ ἄλλο. πότερον οὖν διαφέρει τι ἢ οὐδὲν τὸ νοεῖν τὸ ϰαλὸν ἢ τὸ τυχόν； ἢ ϰαὶ ἄτοπον τὸ διανοεῖσϑαι περὶ ἐνίων； δἡλον τοίνυν ὅτι τὸ ϑειότατον ϰαὶ τιμιώτατον νοεῖ, ϰαὶ οὐ μεταβάλλει· εἰς χεῖρον γὰρ ἡ μεταβολή, ϰαὶ ϰίνησίς τις ἤδη τὸ τοιοῦτον. πρῶτον μὲν οὖν εἰ μὴ νόησίς ἐστιν ἀλλὰ δύναμις, εὕλογον ἐπίπονον εἶναι τὸ συνεχὲς αὐτῷ τἡς νοήσεως· ἔπειτα δἡλον ὅτι ἄλλο τι ἂν εἴη τὸ τιμιώτερον ἢ ὁ νοῦς, τὸ νοούμενον. ϰαὶ γὰρ τὸ νοεῖν ϰαὶ ἡ νόησις ὑπάρξει ϰαὶ τὸ χείριστον νοοῦντι, ὥστ' εἰ φευϰτὸν τοῦτο （ϰαὶ γὰρ μὴ ὁρᾶν ἔνια ϰρεῖττον ἢ ὁρᾶν）, οὐϰ ἂν εἴη τὸ ἄριστον ἡ νόησις. αὑτὸν ἄρα νοεῖ, εἴπερ ἐστὶ τὸ ϰράτιστον, ϰαὶ ἔστιν ἡ νόησις νοήσεως νόησις.［关于智性直观，有着一些疑惑。在诸现象中它似乎是最神圣的，但它究竟如何会具有这点，则有着一些困难。因为，如果它一无所思想（看），而是如一个睡着的人那样，那它的神圣性究竟是什么？如果它有所思想（看），但某种另外的东西却决定着它的思想（看），那么，由于那构成其所是的东西不是思想，而是潜能，故它就不会是最好的所是，因为由于思想（看）它才拥有其尊贵。此外，它的所是无论是智性直观还是思想，它思想（看）什么呢？它或者思想（看）它自己本身，或者思想（看）某种别的东西。如果是某种别的东西，那么，要么始终是同一个东西，要么是不同的。于是，在思想（看）美的东西或偶然的东西之间，是否会有着某种不同？或者，对某些东西的思考是荒唐的？显然，它思想（看）那最神圣的东西和最尊贵的东西，并且对此不会发生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走向较差的东西，并且这已经是某种运动。所以，如果它不是思想而是潜能，那么，首先就有理由得出，连续不断的思想对于它来说是辛苦的；其次，显然还有着某种比智性直观更为尊贵的东西，即那被智性直观的东西。因为看和思想甚至属于那最不擅长看的人，从而如果要避免这一结论（即不看某些东西比看更好），那么思想就得不是最好的东西。如果它是最好的，那它就是思想（看）它自己本身，从而这种思想是思想的思想。］——译注式


  注51  编辑者的改写，根据第52页。——原注


  注52  这里所说的词源学关联，即σωφροσύνη［清醒］、σῷζει［保全］、φρόνησις［明智］这三个词之间的关联。σωφροσύνη［清醒］一词的前缀σω与σῷζει［保全］在词源上有关联，词干φροσύνη与φρόνησις［明智］在词源上有关联。——译注


  注53  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2以下。——原注


  注54  见附录。——原注


  注55  德语dianoetisch来自希腊语διανοητιϰός，由δια和νοητιϰός构成，本意就是“有关思想的”。但鉴于noetisch在现象学中的独特用法，以及海德格尔这儿有意将dianoetisch写作dia-noetisch，权且将之译为“在意向活动上的”。——译注


  注56  编辑者注：在ἀρχὴ τῆς ϰινήσεως［运动的本源］之意义上。参见所谓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及其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24以下。——原注


  注56a  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尽管νοῦς［智性直观］是一个重要概念，但就目前流传下来的文献看，亚里士多德专题加以论述的地方不多。其中论述较为详细且与这儿的讨论密切相关的一段话自《后分析篇》第二卷第19章（100b.5-100b.17）：Ἐπεὶ δὲ τῶν περὶ τὴν διάνοιαν ἕξεων αἷς ἀληϑεύομεν αἱ μὲν ἀεὶ ἀληϑεῖς εἰσιν, αἱ δὲ ἐπιδέχονται τὸ ψεῦδος, οἷον δόξα ϰαὶ λογισμός, ἀληϑῆ δ' ἀεὶ ἐπιστήμη ϰαὶ νοῦς, ϰαὶ οὐδὲν ἐπιστήμης ἀϰριβέστερον ἄλλο γένος ἢ νοῦς, αἱ δ' ἀρχαὶ τῶν ἀποδείξεων γνωριμώτεραι, ἐπιστήμη δ' ἅπασα μετὰ λόγου ἐστί, τῶν ἀρχῶν ἐπιστήμη μὲν οὐϰ ἂν εἴη, ἐπεὶ δ' οὐδὲν ἀληϑέστερον ἐνδέχεται εἶναι ἐπιστήμης ἢ νοῦν, νοῦς ἂν εἴη τῶν ἀρχῶν, ἔϰ τε τούτων σϰοποῦσι ϰαὶ ὅτι ἀποδείξεως ἀρχὴ οὐϰ ἀπόδειξις, ὥστ' οὐδ' ἐπιστήμης ἐπιστήμη. εἰ οὖν μηδὲν ἄλλο παρ' ἐπιστήμην γένος ἔχομεν ἀληϑές, νοῦς ἂν εἴη ἐπιστήμης ἀρχή. ϰαὶ ἡ μὲν ἀρχὴ τῆς ἀρχῆς εἴη ἄν, ἡ δὲ πᾶσα ὁμοίως ἔχει πρὸς τὸ πᾶν πρᾶγμα.［在我们由之进行去蔽的那些同思想相关的品质中，一些总是真的，而另一些则能够是假的；例如，意见和算计能够是假的，而知识和智性直观则总是真的。并且除了智性直观，没有别的任何品质会比知识更为精确；证明中的诸本源是更为可认识的，而所有的知识则都依赖逻各斯。基于以上理由，就没有关于诸本源的知识。除了智性直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知识更真，故智性直观就是关乎诸本源的品质；有鉴于此，以及由于证明之本源不是证明，故知识之本源也不是知识。如果除了知识之外，我们不拥有其他真的品质，那么，智性直观就是知识之本源。并且知识之本源就是本源之本源，而全体知识类似地关乎全体事物。］——译注


  注56b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二卷第3章（414b16-19）中曾说：ἐνίοις δὲ πρὸς τούτοις ὑπάρχει ϰαὶ τὸ ϰατὰ τόπον ϰινητιϰόν, ἑτέροις δὲ ϰαὶ τὸ διανοητιϰόν τε ϰαὶ νοῦς, οἷον ἀνϑρώποις ϰαὶ εἴ τι τοιοῦτον ἕτερον ἔστιν ἢ τιμιώτερον.［一些生物此外还具有位移运动的能力，而另一些则具有进行思想和智性直观的能力，如人，甚或某些与之类似或高于他的生物。］——译注


  注56c  《论灵魂》第三卷第4章，429a22以下：ὁ ἄρα ϰαλούμενος τῆς ψυχῆς νοῦς （λέγω δὲ νοῦν ᾧ διανοεῖται ϰαὶ ὑπολαμβάνει ἡ ψυχή）. ［被称作灵魂中的智性直观（我指的是灵魂用来进行仔细看和把握的那种智性直观）］ ——原注


  注57  这句话的德语原文为：wenn die Interpratation in Aristoteles etwas “hineindeutet”. hineindeuten在日常德语中就是“穿凿附会地解释”。海德格尔在这儿主要强调前缀hinein-（进去），因而这句话也可以译为“如果阐释把某种东西解释到亚里士多德身上去。”但由于海德格尔将hineindeuten打了引号，为了保持其理解张力，还是把该词译为“穿凿附会地解释”。——译注


  注58  ϑεωρός在古代希腊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指观众，尤其指那些观看和出席各种节日表演和竞技表演的人；第二层意思则专指那些被派去求神谕的人以及在求神谕时在场的人。因而该词也被认为有两种词源。就第一层意思来说，其词源来自海德格尔这儿所说的ϑέα［景象］和ὁράω［看］；就第二层意思来说，则来自ϑεός［神］和ὥρα［时日］。——译注


  注59  单就spekulativ来看，当译为“静观的”。spekulativ和speculatio在词源上均来自拉丁语动词speculor［看］。——译注


  注60  见附录。——原注


  注61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25以下。——原注


  注62  维尔讷·耶格尔，《亚里士多德：对其发展之历史的奠基》（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柏林，1923年。第二版，柏林，1955年。第178页。——原注


  注63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24以下。——原注


  注64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25）说：εἴρηται μὲν οὖν ἐν τοῖς ἠϑιϰοῖς τίς διαφορὰ τέχνης ϰαὶ ἐπιστήμης ϰ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τῶν ὁμογενῶν.［在《伦理学》中谈论过技艺和知识之间的某种区别，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译注


  注65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0b26以下。——原注


  注66  希腊文为λογισμῶν，乃名词λογισμός的属格复数。该词同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所讨论的λογιστιϰόν［算计性的］都来自动词λογίζεσϑαι［算计、盘算、推论］，在词源上同λόγος［逻各斯］相关。我将之译为“推论”，甚为勉强。——译注


  注67  参见对方法的说明，引导部分§9。——原注


  注67a  πάντες ἄνϑρωποι τοῦ εἰδέναι ὀρέγονται φύσει［所有的人依其本性都欲求知道］。εἰδέναι［求知］这个词与ὁράω［看］这个词在词源上有关联；它作为οἶδα的不定式尤其指用心灵之眼进行看，故才引申为“知道”。因此，这句话的确可以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那样，译为“所有的人依其本性都渴望看”。并且一旦这么处理，紧接着的那段话就变得顺理成章和更容易理解：σημεῖον δ' ἡ τῶν αἰσϑήσεων ἀγάπησις· ϰαὶ γὰρ χωρὶς τῆς χρείας ἀγαπῶνται δι' αὑτάς, ϰαὶ μάλιστα τῶν ἄλλων ἡ διὰ τῶν ὀμμάτων. οὐ γὰρ μόνον ἵνα πράττωμεν ἀλλὰ ϰαὶ μηϑὲν μέλλοντες πράττειν τὸ ὁρᾶν αἱρούμεϑα ἀντὶ πάντων ὡς εἰπεῖν τῶν ἄλλων. αἴτιον δ' ὅτι μάλιστα ποιεῖ γνωρίζειν ἡμᾶς αὕτη τῶν αἰσϑήσεων ϰαὶ πολλὰς δηλοῖ διαφοράς.［对诸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据。因为即使抛开用处，它们也因其自身而被喜爱；并且同其他感觉相比，由眼睛而来的感觉尤胜。因为不仅为了行动，而且当我们不打算行动时，也几乎可以说同所有其他相比我们宁愿选择看。原因在于，在诸感觉中它最能让我们进行认识，并揭示出许多的区别。］——译注


  注67b  其实亚里士多德在980b23那儿，并未如海德格尔所讲的那样明确说“听”是最高的感觉。他只是说：φρόνιμα μὲν ἄνευ τοῦ μανϑάνειν ὅσα μὴ δύναται τῶν ψόφων ἀϰούειν（οἷον μέλιττα ϰἂν εἴ τι τοιοῦτον ἄλλο γένος ζῴων ἔστι）, μανϑάνει δ' ὅσα πρὸς τῇ μνήμῃ ϰαὶ ταύτην ἔχει τὴν αἴσϑησιν.［那些不能听见声响的，虽然聪明，但不能进行学习（如蜜蜂以及生物中其他这样的属类）；而那些除了记忆之外还具有这种感觉的，则可以进行学习。］——译注


  注67c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a7-12）：τὸ μὲν γὰρ ἔχειν ὑπόληψιν ὅτι Καλλίᾳ ϰάμνοντι τηνδὶ τὴν νόσον τοδὶ συνήνεγϰε ϰαὶ Σωϰράτει ϰαὶ ϰαϑ' ἕϰαστον οὕτω πολλοῖς, ἐμπειρίας ἐστίν· τὸ δ' ὅτι πᾶσι τοῖς τοιοῖσδε ϰατ' εἶδος ἓν ἀφορισϑεῖσι, ϰάμνουσι τηνδὶ τὴν νόσον, συνήνεγϰεν, οἷον τοῖς φλεγματώδεσιν ἢ χολώδεσι ［ἢ］ πυρέττουσι ϰαύσῳ, τέχνης.［对下面这点持有信念，当某种东西对患了某种疾病的卡利亚斯有益，于是它对苏格拉底以及许多个体也同样有益，这种信念就属于经验。但是，对下面这点持有信念，即该东西对于依单一的种划分出来的所有患了该疾病的这样的人都有益——如那些患了发烧症状的粘液质的人、胆汁质的人，该信念就属于技艺。］——译注


  注67d  Wirkungszusammenhang也可以译为“效果联系”或“相互联系”。——译注


  注68  Zeitlichsein，也可以译为：“时间性地是”。——译注


  注69  苏塞米尔（Susemihl）：ἔργων；显然印刷错误。——原注


  注70  这种进行释义的翻译出现在约纳斯（H. Jonas）、沙尔克（F. Schalk）和魏斯（H. Weiß）的讲座笔记中。——原注


  注71  参见《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184a21以下；以及海德格尔在第86页以下的阐释。——原注


  注72  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没有出现这一附记（第78-90页）的记录。编者根据约纳斯、沙尔克和魏斯的笔记补出。——原注


  注73  Augenschein，也可以译为：“表面现象”、“目睹”、“眼见”。——译注


  注74  形容词στερεός本意为“坚固的”、“坚硬的”，故τὸ στερεόν当指“坚硬的东西”。在这儿根据上下文将之意译为“体”。——译注


  注75  πρότερον［在先］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范畴篇》第12章，他专门讨论了它，提出了“在先”的五种方式。此外，他在《后分析篇》和《形而上学》等地方也详细讨论过“在先”，并与海德格尔这儿的讨论相关。例如，《后分析篇》第一卷第2章（71b33-72a5）：πρότερα δ' ἐστὶ ϰαὶ γνωριμώτερα διχῶς· οὐ γὰρ ταὐτὸν πρότερον τῇ φύσει ϰαὶ πρὸς ἡμᾶς πρότερον, οὐδὲ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 ϰαὶ ἡμῖν γνωριμώτερον. λέγω δὲ πρὸς ἡμᾶς μὲν πρότερα ϰαὶ γνωριμώτερα τὰ ἐγγύτερον τῆς αἰσϑήσεως, ἁπλῶς δὲ πρότερα ϰαὶ γνωριμώτερα τὰ πορρώτερον. ἔστι δὲ πορρωτάτω μὲν τὰ ϰαϑόλου μάλιστα, ἐγγυτάτω δὲ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 ϰαὶ ἀντίϰειται ταῦτ' ἀλλήλοις.［在两种意义上说一个东西是在先的和更易被认识的。因为本性上在先和相对于我们在先不是同一回事；同样，本性上更易被认识和相对于我们来说更易被认识也不是同一回事。我把那些离诸感觉较近的东西称之为相对于我们在先的和更易被认识的，将那些离诸感觉较远的称之为绝对在先的和更易被认识的。最普遍的东西是最远的，而个别的东西是最近的。它们彼此对立。］《形而上学》第五卷第11章（1018b29-34）：ταῦτα μὲν οὖν πρότερα τοῦτον λέγεται τὸν τρόπον, ἄλλον δὲ τρόπον τὸ τῇ γνώσει πρότερον ὡς ϰαὶ ἁπλῶς πρότερον. τούτων δὲ ἄλλως τὰ ϰατὰ τὸν λόγον ϰαὶ τὰ ϰατὰ τὴν αἴσϑησιν. ϰατὰ μὲν γὰρ τὸν λόγον τὰ ϰαϑόλου πρότερα ϰατὰ δὲ τὴν αἴσϑησιν τὰ ϰαϑ' ἕϰαστα.［以上这些东西在第一种意义上被称作是在先的东西，而在另一种意义上，那就认识而来的在先的东西被看作是绝对在先的东西。其中，有些是就逻各斯而言的在先，有些则是就感觉而来的在先，两者是不同的。就逻各斯来说，普遍的东西是在先的东西；但就感觉来说，个别的东西是在先的东西。］——译注


  注76  根据贝克尔本，当为184b11。——译注


  注77  参见《物理学》第一卷第2章，184b17以下。——原注


  注78  hinhören一般译为“倾听”，hinsehen一般译为“观望”。由于海德格尔有意将前缀hin-（向着……）同词干分开，故权且将之分别译为：听-进去、看-进去。——译注


  注79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9章，1142a23以下：ὅτι δ' ἡ φρόνησις οὐϰ ἐπιστήμη, φανερόν· τοῦ γὰρ ἐσχάτου ἐστίν, ὥσπερ εἴρηται· τὸ γὰρ πραϰτὸν τοιοῦτον. ἀντίϰειται μὲν δὴτῷ νῷ· ὁ μὲν γὰρ νοῦς τῶν ὅρων, ᾧν οὐϰ ἔστι λόγος, ἣ δὲ τοῦ ἐσχάτου, οὗ οὐϰ ἔστιν ἐπιστήμη ἀλλ' αἴσϑησις.［显然明智不是知识。如已经说过的，明智关乎最后的东西——因为要被实践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明智同智性直观相对立。因为智性直观关乎逻各斯所无法把握的各种定义；而明智关乎最后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感觉同这种东西相关。］——译注


  注80  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20以下。——原注


  注81  这儿的ἀϰριβέστερον［更加严格的］和标题中的ἀϰριβέστατα［最严格的东西］，其原形都是形容词ἀϰριβής，只不过前者为比较级，后者为最高级。ἀϰριβής该词除了具有“严格的”意思外，还具有“准确的”、“精确的”等含义。——译注


  注82  海德格尔在这儿是用gründlich来翻译和解释ἀϰριβής。德语gründlich除了具有“彻底的”意思之外，还具有“全面的”、“周密的”、“透彻的”等含义。——译注


  注83  《物理学》第一卷第2章，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是（184b15-25）：'Ανάγϰη δ' ἤτοι μίαν εἶναι τὴν ἀρχὴν ἢ πλείους, ϰαὶ εἰ μίαν, ἤτοι ἀϰίνητον, ὥς φησι Παρμενίδης ϰαὶ Μέλισσος, ἢ ϰινουμένην, ὥσπερ οἱ φυσιϰοί, οἱ μὲν ἀέρα φάσϰοντες εἶναι οἱ δ' ὕδωρ τὴν πρώτην ἀρχήν· εἰ δὲ πλείους, ἢ πεπερασμένας ἢ ἀπείρους, ϰαὶ εἰ πεπερασμένας πλείους δὲ μιᾶς, ἢ δύο ἢ τρεῖς ἢ τέτταρας ἢ ἄλλον τινὰ ἀριϑμόν, ϰαὶ εἰ ἀπείρους, ἢ οὕτως ὥσπερ Δημόϰριτος, τὸ γένος ἕν, σχήματι δὲ 〈διαφερούσας〉, ἢ εἴδει διαφερούσας ἢ ϰαὶ ἐναντίας.［下面这点确实是必然的：本源要么是一，要么是多。如果是一，那必定要么是不能运动的，如巴门尼德和墨里索斯所说；要么是能运动的，如一些自然学家所说，一些说气而另一些说水是最初的本源。而如果是多，那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的但又多于一，则要么是二，要么是三，要么是四，要么是其他某个数。如果是无限的，则要么如德谟克利特所主张的，有着单一的属，但在形状上〈不同〉；要么在种上不同、甚至对立。］——译注。


  注84  海德格尔后来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S.153）中将“严格”（streng）同“精确”（exakt）加以了区分：Weil Verstehen seinem existenzialen Sinn nach das Seinkönnen des Daseins selbst ist, übersteigen die ont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historischer Erkenntnis grundsätzlich die Idee der Strenge der exaktesten Wissenschaften. Mathematik ist nicht strenger als Historie, sondern nur enger hinsichtlich des Umkreises der für sie relevanten existenzialen Fundamente.［因为理解根据其生存论上的意义是此是本身的能是，所以，历史学的认识之是态学上的诸前提在原则上就超过了各种最精确的科学之严格这一观念。数学并不比历史学更为严格，而只是就那与它相关的诸生存论上的基础之范围而言它比历史学更为狭窄罢了。］——译注


  注85  参见《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3章，1061a28以下；《论天》第三卷第1章，299a15以下；《形而上学》第十三卷第3章；《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8章，1073b6以下。——原注


  注86  根据贝克尔本，当为第二卷第2章。——译注


  注87  也参见《论灵魂》第一卷第4章，409a6以下。——原注


  注88  参见引导部分§15。——原注


  注89  这句话也可以直接译为：“地点具有某种力”。海德格尔有时用德语的Kraft（力/效力）来翻译希腊文δύναμις［能力/可能性/潜能］一词。例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讨论δύναμις［潜能］和ἐνέργεια［现实］，海德格尔在1931年夏季学期于弗赖堡开设的讲座题目就叫：Aristoteles, Metaphysik Θ, 1-3. Von Wesen und Wirklichkeit der Kraft（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3章，论力的本质和现实）。——译注


  注90  参见引导部分§15。——原注


  注91  参见引导部分§15。——原注


  注92  参见《形而上学》第五卷第6章1016b18和1016b15，1021a13；《物理学》第四卷第12章，220a17以下。——原注


  注93  希腊语ἅμα，即具有同时间相联系的“同时（zugleich）”的意义，也具有同地点相联系的“一起（zusammen）”的意义。同样，德语zugleich，也具有“同时”和“一起”、“共同”这双重含义。——译注


  注94  根据贝克尔本，当为226b23。——译注


  注95  μεταξὺ δὲ εἰς ὃ πέφυϰε πρότερον ἀφιϰνεῖσϑαι τὸ μεταβάλλον ἢ εἰς ὃ ἔσχατον μεταβάλλει ϰατὰ φύσιν συνεχῶς μεταβάλλον.［变化物，当它根据其本性而连续变化着时，在它变化到终点之前它所自然到达的东西，就是居间的东西。］（226b23以下）“那运动着的东西，只要它依照本性连续地运动着，那么，在它作为最后者所到达的东西之前，它自然地所到达的，就是居间的东西。”226b24中的πρότερον［较前的］一词是有争议的。πρότερον［较前的］一词也出现在《形而上学》第十一卷（1068b28）的相应段落中，以及忒米斯提俄斯（Themistius）的《〈物理学〉释义》（In Physica Paraphrasis）中（172）。在辛普里柯俄斯的《〈物理学〉评注》（In Physicorum Libros Commentaria）的“手抄本”（871,20）中则出现了πρῶτον［首先］这个词。海德格尔似乎同时阐述了这两个版本。魏斯在一个脚注中（由编辑者草拟）注意到：“在贝克尔的文本中（Aristotelis opera edidit Academia Regia Borussica （ex recensione I. Bekkeri） ［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编订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贝克尔审定），柏林，1831-1870年］）出现的是πρῶτον［首先］这个词。πρότερον［较前的］这个词的确是一个猜测。然而，如果我们接受πρῶτον［首先］这个词，那将无法理解226b24中的ἢ εἰς ὃ ἔσχατον μεταβάλλει［在它变化到终点之前］这句话。ἤ［比］，即‘比’这个词必定同πρότερον［较前的］，即‘较前的’这个词相关联。πρότερον- ἤ［在……之前］ ，即‘在……之前’。”在约纳斯的笔记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注解：“在变化者作为最后者所变成的东西之前，它所变成的东西，就是居间的东西。”在贝克尔版的拉丁翻译中出现的也是prius-quam［在……之前］。——原注


  注96  在魏斯和约纳斯的笔记中都出现了括号，其中加上了：时间、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在讲座中也的确给出了一个简要的提示。——原注


  注97  参见《范畴篇》第6章，5a27以下。——原注


  注98  赫尔曼·魏尔，《空间-时间-物质：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讲座》（Raum-Zeit-Materie. Vorlesung über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柏林，1918年；修订版，柏林，1923年。——原注


  注99  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仅仅有对相关段落的提示，而无任何进行阐释的记录。编辑基于约纳斯、沙尔克以及魏斯的笔记制订出以下阐释。——原注


  注100  基于λόγος一词的丰富含义，一般直接将之音译为“逻各斯”。但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这儿所讨论的内容是明确的，为了便于理解，我将之译为“语词”。——译注


  注101  这句话的德语原文为daß die Linie mehr ist als eine Mannigfaltigkeit von Punkten，直译当为：线要比诸点之多样性更多。——译注


  注102  这句话的德语原文为Dagegen fehlt die ϑέσις bei der Mannigfaltigkeit der Zahlenreihe，直译当为：反之，在数列之多样性那儿则缺乏ϑέσις［位置］。——译注


  注103  982a28. ——原注


  注104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a26以下。——原注


  注105  该宣布出现在第13节课上（1924年11月24日）。“下一堂课”即第14节课（1924年11月25日）。然而，在该节课中并未出现相应的讲述。——原注


  注106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b24）：σχεδὸν γὰρ πάντων ὑπαρχόντων τῶν ἀναγϰαίων ϰαὶ πρὸς ῥᾳστώνην ϰαὶ διαγωγὴν ἡ τοιαύτη φρόνησις ἤρξατο ζητεῖσϑαι.［因为，只有当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为了闲适和消遣的东西都几乎存在时，这种明智才开始被寻求。］——译注


  注107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b24以下：δι' οὐδεμίαν χρείαν ἑτέραν［显然不是由于其他的用处］。——原注


  注108  见附录。——原注


  注109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110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2b29-983a11）：πολλαχῇ γὰρ ἡ φύσις δούλη τῶν ἀνϑρώπων ἐστίν, ὥστε ϰατὰ Σιμωνίδην "ϑεὸς ἂν μόνος τοῦτ' ἔχοι γέρας", ἄνδρα δ' οὐϰ ἄξιον μὴ οὐ ζητεῖν τὴν ϰαϑ' αὑτὸν ἐπιστήμην. εἰ δὴ λέγουσί τι οἱ ποιηταὶ ϰαὶ πέφυϰε φϑονεῖν τὸ ϑεῖον, ἐπὶ τούτου συμβῆναι μάλιστα εἰϰὸς ϰαὶ δυστυχεῖς εἶναι πάντας τοὺς περιττούς. ἀλλ' οὕτε τὸ ϑεῖον φϑονερὸν ἐνδέχεται εἶναι, ἀλλὰ ϰατὰ τὴν παροιμίαν πολλὰ ψεύδονται ἀοιδοί, οὕτε τῆς τοιαύτης ἄλλην χρὴ νομίζειν τιμιωτέραν. ἡ γὰρ ϑειοτάτη ϰαὶ τιμιωτάτη· τοιαύτη δὲ διχῶς ἂν εἴη μόνη· ἥν τε γὰρ μάλιστ' ἂν ὁ ϑεὸς ἔχοι, ϑεία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ἐστί, ϰἂν εἴ τις τῶν ϑείων εἴη. μόνη δ' αὕτη τούτων ἀμφοτέρων τετύχηϰεν· ὅ τε γὰρ ϑεὸς δοϰεῖ τῶν αἰτίων πᾶσιν εἶναι ϰαὶ ἀρχή τις, ϰαὶ τὴν τοιαύτην ἢ μόνος ἢ μάλιστ' ἂν ἔχοι ὁ ϑεός. ἀναγϰαιότεραι μὲν οὖν πᾶσαι ταύτης, ἀμείνων δ' οὐδεμία.［人的本性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奴役的，以至于根据西蒙尼德，“唯有神才具有这样的特权”，而人不配寻求那依自身而来的知识。如果诗人们说出了某种东西，并且神圣者在本性上的确是忌妒的，那么，在这门知识上就最会出现这种情形，并且这门知识中所有卓越的人都会是不幸的。然而，神圣者不可能是忌妒的，而根据俗话，诗人多谎；不可以认为还有比这门知识更尊贵的其他知识。因为最神圣的知识也就是最尊贵的知识。而神圣的指的无非就是下面这两层意思：在诸知识中，一门知识要是神圣的，或者是特别地为神所拥有的知识，或者是关于各种神性的东西的某种知识。只有这门知识满足了这两点。因为所有人都认为，神是某种原因和某种本源；唯有神拥有或者神最为拥有这种知识。所有其他的知识都比这门知识更为必要，但没有任何知识比它更好。］——译注


  注111  982b31：Θεὸς ἂν μόνος τοῦτ' ἔχοι γέρας.［唯有神才具有这样的特权。］“唯有神可以拥有这种特权”。西蒙尼德（Semonides），残篇3,5；见：Anthologia lyrica sive lyricorum Graecorum veterum praeter Pindarum. Reliquiae potiores［《抒情诗集或在品达之前流传下来的优秀古希腊抒情诗》］，Post Theodorum Bergkium quartum edidit Eduardus Hiller. Exemplar emendavit atque novis fragementis auxit O. Crusius. Leipzig 1913.［在特奥多尔·贝尔克之后，爱德华·希勒第四次编辑；奥托·库尔斯修订了例子并补充了新的残篇。莱比锡，1913年］ ——原注


  注112  πολλὰ ψεύδονται ἀοιδοί［诗人多谎］（《形而上学》第一卷第2章，983a4），“诗人多谎。” ——原注


  注113  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1141a24。——原注


  注114  由于我将Tatsache 译为“事实”，为了与之相区别，将Faktum译为“实际”。——译注


  注115  《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7章。——原注


  注116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1177b26以下，联系第6章，1176b33以下。——原注


  注117  德语je，既具有表时间的“向来”、“历来”的含义，也具有“每”的含义。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词同时兼具这两重意思。故这儿权且将之译为“向来每每”。——译注


  注118  标题借鉴了海德格尔。在手稿中有：“更为彻底地对待φρόνησις［明智］自身”。——原注


  注119  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119a  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29以下：τοῦ δὲ πραϰτιϰοῦ ϰαὶ διανοητιϰοῦ ἡ ἀλήϑεια ὁμολόγως ἔχουσα τῇ ὀρέξει τῇ ὀρϑῇ.［带有实践的东西和带有思想的东西之真，要同正确的欲望相一致。］ ——原注


  注120  海德格尔没有进一步加以阐述。——原注


  注121  帕斯卡（1623-1662年），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哲学和神学上著有影响深远的《思想录》。他一生只活了39岁，12岁开始学习几何，通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14岁就开始参加巴黎数学家的每周聚会；16岁就发现著名的帕斯卡六线形定理，写出关于圆锥曲线的内接六边形论文，据说当笛卡尔见到该论文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译注


  注122  参见《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20以下。——原注


  注123  προαίρεσις本意是“抉择”、“选择”。该词由前缀προ［在……之前］和αἵρεσις［占有、拿下］构成。——译注


  注124  Interesse除了具有“兴趣”的意思之外，还具有“好处”、“利益”、“利息”等含义。interesselos的一般意思就是“不感兴趣的”、“兴趣淡然的”；基于这儿的讨论，我将之译为“不谋求任何好处的”。——译注


  注125  《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184a21以下。——原注


  注125a  参见《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原注


  《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1051b30-32）：ὅσα δή ἐστιν ὅπερ εἶναί τι ϰαὶ ἐνεργείᾳ, περὶ ταῦτα οὐϰ ἔστιν ἀπατηϑῆναι ἀλλ' ἢ νοεῖν ἢ μή.［所有那些是其所是和现实地是的东西，关于它们不可能犯错，有的只是看还是不看。］——译注


  注126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0章，1142b23以下。——原注


  注127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3章，1144a31以下：οἱ γὰρ συλλογισμοὶ τῶν πραϰτῶν ἀρχὴν ἔχοντές εἰσιν, ἐπειδὴ τοιόνδε τὸ τέλος ϰαὶ τὸ ἄριστον.［既然终点和至善是这样的东西，那对各种被实践的东西的推论也具有本源。］ ——原注


  注127a  此外，《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章，1138b29。——原注


  注127b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a29以下：τοῦ δὲ πραϰτιϰοῦ ϰαὶ διανοητιϰοῦ ἡ ἀλήϑεια ὁμολόγως ἔχουσα τῇ ὀρέξει τῇ ὀρϑῇ.［带有实践的东西和带有思想的东西之真，要同正确的欲求相一致。］ ——原注


  注127c  διανοητιϰή一般译为“带有思想的”或“有关思想”的，下面的διάνοια一般译作“思想”。但这两个词在词源上都同νοεῖν［看］相关，基于这儿的讨论，我分别将之译为“带有仔细看的”和“仔细看”。——译注


  注128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章，1139b4以下： ἢ ὀρεϰτιϰὸς νοῦς ἡ προαίρεσις ἢ ὄρεξις διανοητιϰή.［选择，或者是带有欲求的智性直观，或者是带有仔细看的欲求。］ ——原注


  注129  εὐστοχία本意是“善于中的”。——译注


  注130  das Einer-Ansicht-Sein，也可以译为：有-某种-看法、持-某种-看法；但基于译者对sein的理解和表达，这里译为：基于某种-看法-而是。——译注


  注131  ἁμαρτία［过错］与ἁμαρτάνειν是同源词，本意都是“不中的”。——译注


  注132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133  海德格尔的意译。——原注


  注134  海德格尔引用的是苏塞米尔的版本。苏塞米尔本人在参考“维克多的抄本”之后指出了“ἐν τοῖς πραϰτιϰοῖς”这一异文。然而，维克多本人在其1584年的版本中（Petri Victorii commentarii in X libros Aristotelis De Moribus ad Nicomachum［《彼得·维克多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十卷的评注》］, Florentiae ex officina iunctarum, 1584［佛罗伦萨，1584年］），于正文那儿也采用的是“ἐν ταῖς πραϰτιϰαῖς”。——原注


  注135  此外还参见1113a2以下。——原注


  注136  不同于《形而上学》第七卷第7章（1032b以下）对ποίησις［创制］的相应分析。——原注


  注137  见附录。——原注


  注138  海德格尔在手稿中于这儿注明，在此期间取消了6次课（见编辑者的后记，第654页）。这就是为何他在这儿开始反思亚里士多德部分的意义。——原注


  注139  ins Sein kommen，类似于英语中的come into being，日常意思就是“产生”、“生成”、“形成”、“出现”。但该固定表达同Sein相联系，在字面上就是“进入到是中”。——译注


  注140  参见《形而上学》第五卷第16章，1021b20以下。——原注


  注141  zum Sein bringen，类似于英语中的bring into being，日常意思就是“使产生”、“使出现”。——译注


  注142  海德格尔即兴阐发了以下论述。在其手稿中仅仅有着极少提示性的笔记。编辑者只能依赖约纳斯、沙尔克和魏斯的记录。——原注


  注143  参见引导部分§23。——原注


  注144  位于海德格尔的手稿中。


  注145  德文原文作1177a2，似乎有误。——译注


  注146  das Lebende一般译为“有生命的东西”、“活着的东西”，但在这儿译者根据上下文和自己的理解，将之译为“生活着的是者”。——译注


  注147  Verhalten一般译为“行为”，但它作为反身动词，意思是“处于……情况”、“采取某种态度”的意思。在这儿权且译为“态度”。——译注


  注148  σώφρων也具有“节制的”、“清醒的”等意思。——译注


  注149  ἦϑος本意是“习惯”、“习俗”、“性情”的意思，而它更为源始的意思是“居处”、“歇息处”，用在动物身上指“巢穴”。——译注


  注150  Haltung在这儿似乎译为“举止”更好。该词来自动词halten，意思是“持留”、“保有”。——译注


  注151  ϑιγεῖν原文作τιγεῖν，似乎有误。——译注


  注152  《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1051b24。——原注


  注153  《论灵魂》第三卷第9章，432b27。——原注


  注154  ὁ ϰαλούμενος νοῦς也可以译为“所谓的智性直观”、“被称作的智性直观”等。另外，德文原文作432b27，但根据贝克尔本当为432b26。——译注


  注155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6章，1140b31以下。——原注


  注156  bedeuten，也可以译为“赋予含义”。——译注


  注157  《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420b5以下。——原注


  注158  ψεύδεσϑαι［出错］，也可以译为“是假的”、“变假”。——译注


  注159  见附录。——原注


  注160  《形而上学》第六卷第2章，1026a33以下。——原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2章（1026a33-b2）：'Αλλ' ἐπεὶ τὸ ὂν τὸ ἁπλῶς λεγόμενον λέγεται πολλαχῶς, ὧν ἓν μὲν ἦν τὸ ϰατὰ συμβεβηϰός, ἕτερον δὲ τὸ ὡς ἀληϑές, ϰαὶ τὸ μὴ ὂν ὡς τὸ ψεῦδος, παρὰ ταῦτα δ' ἐστὶ τὰ σχήματα τῆς ϰατηγορίας, οἷον τὸ μὲν τί, τὸ δὲ ποιόν, τὸ δὲ ποσόν, τὸ δὲ πού, τὸ δὲ ποτέ, ϰαὶ εἴ τι ἄλλο σημαίνει τὸν τρόπον τοῦτον, ἔτι παρὰ ταῦτα πάντα τὸ δυνάμει ϰαὶ ἐνεργείᾳ.［绝对地被说出的是者在多重方式上被说。其中，一种是依偶然而来的是者；另一种是真之意义上的是者，以及假之意义上的不是者；此外是范畴之诸样式——如什么、质、量、地点、时间以及其他意指这种方式的东西；在上述这一切之外，还有潜能和现实意义上的是者。］——译注


  注160a  《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1027b25以下。——原注


  《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1027b25-28）：οὐ γάρ ἐστι τὸ ψεῦδος ϰαὶ τὸ ἀληϑὲς ἐν τοῖς πράγμασιν, οἷον τὸ μὲν ἀγαϑὸν ἀληϑὲς τὸ δὲ ϰαϰὸν εὐϑὺς ψεῦδος, ἀλλ' ἐν διανοίᾳ, περὶ δὲ τὰ ἁπλᾶ ϰαὶ τὰ τί ἐστιν οὐδ' ἐν διανοίᾳ. ［…］ ἐπεὶ δὲ ἡ συμπλοϰή ἐστιν ϰαὶ ἡ διαίρεσις ἐν διανοίᾳ ἀλλ' οὐϰ ἐν τοῖς πράγμασι, τὸ δ' οὕτως ὂν ἕτερον ὂν τῶν ϰυρίως （ἢ γὰρ τὸ τί ἐστιν ἢ ὅτι ποιὸν ἢ ὅτι ποσὸν ἤ τι ἄλλο συνάπτει ἢ ἀφαιρεῖ ἡ διάνοια）.［真和假不在事物中——仿佛善是真的而恶立马就是假的似的，而是在思想中；那些单纯的东西和是什么，甚至不在思想中。……既然结合和分离位于思想中而不位于事物中，那这种是者就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是者（因为思想把是什么、质、量以及其他某个范畴加以结合或分离）。］——译注


  注161  《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原注


  《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1051a34）：ἐπεὶ δὲ τὸ ὂν λέγεται ϰαὶ τὸ μὴ ὂν τὸ μὲν ϰατὰ τὰ σχήματα τῶν ϰατηγοριῶν, τὸ δὲ ϰατὰ δύναμιν ἢ ἐνέργειαν τούτων ἢ τἀναντία, τὸ δὲ ϰυριώτατα ὂν ἀληϑὲς ἢ ψεῦδος.［是者和不是者，或者是就范畴之诸样式来说的，或者是就诸范畴之潜能和现实及其反面来说的，但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是就真的东西或假的东西来说的。］——译注


  注162  见附录。——原注


  注163  在1924/1925年圣诞休息之后，讲座继续。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有下面这一题目：“W. Einl.”（=“重演，导论”）和“过渡”。


  从这儿开始，文本不仅如前面一样基于海德格尔的手稿以及约纳斯、沙尔克和魏斯的讲座笔记，而且另外还基于从圣诞休息后才开始的莫泽尔速记稿的打印副本。海德格尔审阅过该打印副本，并给予授权和加上了一些页边注，这些页边注在后面将作为说明分别加以引用，并标上“海德格尔页边注”。——原注


  注164  见附录。——原注


  注165  海德格尔页边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位于讲座前面的第一部分。——原注


  注166  海德格尔页边注：《斐勒柏》也曾在计划中。——原注


  注167  参见引导部分§10。——原注


  注168  海德格尔页边注：参见《泰阿泰德》207c：τεχνιϰός［技艺的］作为ἐπιστήμων［知识的］，不同于单纯δοξαστιϰός［意见的］。——原注


  注169  海德格尔页边注：本讲座的第一部分乃是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一种阐释。——原注


  注170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983b3。——原注


  注171  见附录。——原注


  注172  参见§26，b）β）。——原注


  注173  同样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原注


  注174  海德格尔页边注：人的（替代文本中被划掉了的文字：并且向生活）。——原注


  注175  海德格尔页边注：页边注：在这种哲学活动的原初含义之意义上。——原注


  注176  海德格尔页边注：认识——参见《是与时》（SuZ）——和直观。黑格尔在根本上也一样。——原注


  注177  ϰοινωνί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该表达以前被译为“通种”，并不贴切。——译注


  注178  见附录。——原注


  注179  见附录。——原注


  注180  海德格尔页边注：参见1931年夏季学期开始的对λόγος［逻各斯］-概念的更好描述。编者说明：即《全集》第二部分第33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3章，论力的本质和现实》（Aristoteles, Metaphysik Θ,1-3. Von Wesen und Wirklichkeit der Kraft），弗赖堡讲座，1931年夏季学期，海因里希·于尼（H.Hüni）编辑。——原注


  注181  海德格尔页边注：《泰阿泰德》，最后部分，λέγειν［说］的三种含义。——原注


  注182  海德格尔页边注：λόγος［逻各斯］——ratio［理性］。——原注


  注183  λέγειν［说］——一般地聚集——发生关系。——原注


  注184  见附录。——原注


  注185  即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De Sophisticis Elenchis）。——译注


  注186  海德格尔在讲座中仅仅联系《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阐述了辩证法（参见第216页以下）。基于讲座笔记中的提示以及基于海德格尔手稿中的几个标题，可以得知他也曾计划联系《论题篇》对辩证法进行一种阐述。然而，这在讲座中没能进行。见附录，补充23和26。——原注


  注187  在这儿涉及从第19节课（1925年1月8日，周四）到第20节课（1925年1月9日，周五）的过渡。它是对第19节课（第191页以下）开始处的一种扩展性的、更加明确的理解，并同时引向对亚里士多德那儿的辩证法的规定。基于它自己的思想特质，它在那儿不可能被包括进去。它在这儿被分别描述。——原注


  注188  Existenzart也可以译为“生存类型”。——译注


  注189  海德格尔页边注：它“是（ist）”在单纯的说和陈述中。——原注


  注190  见附录。——原注


  注191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1004b17以下。——原注


  注192  Onto-logie也可以直接译为：是态—学。——译注


  注193  以下关于《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2章的阐释（第208-214页），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并无任何记录，有的仅仅是一点提示：《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和第2章，参见阐释。——原注


  注194  epideiktisch来自于希腊语ἐπιδειϰτιϰή，字面意思就是“宜于炫耀的”、“宜于展示的”，专指在各种典礼（如葬礼等）上的言说方式。——译注


  注195  在亚里士多德的现存文本中，除了《形而上学》之外，出现ἡ 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的地方还比较多；例如，《物理学》第一卷第9章（192a34-36）：περὶ δὲ τῆς ϰατὰ τὸ εἶδος ἀρχῆς, πότερον μία ἢ πολλαὶ ϰαὶ τίς ἢ τίνες εἰσίν, δι' ἀϰριβείας τῆς πρώτης φιλοσοφίας ἔργον ἐστὶν διορίσαι.［关于形式方面的本源，准确地确定其是一还是多以及它是什么还是它们是什么，此乃第一哲学的任务。］《物理学》第二卷第2章（194b14-15）：πῶς δ' ἔχει τὸ χωριστὸν ϰαὶ τί ἐστι, φιλοσοφίας ἔργον διορίσαι τῆς πρώτης.［确定可分离的东西是怎样的和是什么，此乃第一哲学的任务。］《论天》第一卷第8章（277b9-12）：Ἔτι δὲ ϰαὶ διὰ τῶν ἐϰ τῆς πρώτης φιλοσοφίας λόγων δειχϑείη ἄν, ϰαὶ ἐϰ τῆς ϰύϰλῳ ϰινήσεως, ἣν ἀναγϰαῖον ἀΐδιον ὁμοίως ἐνταῦϑά τ' εἶναι ϰαὶ ἐν τοῖς ἄλλοις ϰόσμοις.［这也能被由第一哲学而来的那些讨论和由圆周运动（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其他世界，它都同样是永恒的）而来的那些讨论所证明。］《论动物的运动》第6章（700b4-11）：Περὶ μὲν οὖν ψυχῆς, εἴτε ϰινεῖται εἴτε μή, ϰαὶ εἰ ϰινεῖται, πῶς ϰινεῖται, πρότερον εἴρηται ἐν τοῖς διωρισμένοις περὶ αὐτῆς. ἐπεὶ δὲ τὰ ἄψυχα πάντα ϰινεῖται ὑφ' ἑτέρου, περὶ δὲ τοῦ πρώτου ϰινουμένου ϰαὶ ἀεὶ ϰινουμένου, τίνα τρόπον ϰινεῖται, ϰαὶ πῶς ϰινεῖ τὸ πρῶτον ϰινοῦν, διώρισται πρότερον ἐν τοῖς περὶ τῆς πρώτης φιλοσοφίας, λοιπόν ἐστι ϑεωρῆσαι πῶς ἡ ψυχὴ ϰινεῖ τὸ σῶμα, ϰαὶ τίς ἡ ἀρχὴ τῆς τοῦ ζῴου ϰινήσεως.［关于灵魂——它是否被推动，如果它被推动那又是如何被推动的，我们已经先行在其他论著中探讨过了。既然所有无生命的东西都被其他东西所推动，而关于最初的被推动者和永远的被推动者是以何种方式被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又是如何进行推动的，这些问题已经在关于第一哲学的那些论著中被先行确定了，那么，剩下需要探究的就是灵魂如何推动身体，以及动物运动的本原是什么。］与之相对，出现ἡ δευτέρα φιλοσοφία［第二哲学］的地方似乎只有一次，见《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1章（1037a13-16）：τούτου γὰρ χάριν ϰαὶ περὶ τῶν αἰσϑητῶν οὐσιῶν πειρώμεϑα διορίζειν, ἐπεὶ τρόπον τινὰ τῆς φυσιϰῆς ϰαὶ δευτέρας φιλοσοφίας ἔργον ἡ περὶ τὰς αἰσϑητὰς οὐσίας ϑεωρία.［因此，我们尝试对可感的所是加以界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关于可感所是的理论，实乃自然学和第二哲学的任务。］——译注


  注196  《辩谬篇》（Soph. Widerlegungen）第一卷第11章，171b3以下：τὸ φάναι ἢ ἀποφάναι ἀξιοῦν ［…］ ἐστὶν ［…］ πεῖραν λαμβάνοντος.［进行肯定或否定……，乃是那进行尝试的人的事情。］ ——原注


  注197  《辩谬篇》第一卷第11章，171b6。——原注


  注198  见附录。——原注


  注199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200  Tragweite，也可以译为“有效程度”、“有效距离”。——译注


  注201  ῥήτωρ，在希腊既指修辞学家，也指演说家（尤其指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政治家）。——译注。


  注202  克俄斯的普洛狄科斯（约公元前465－前415年），希腊哲学家，第一代智者。克俄斯是位于爱琴海南部的一个岛屿，岛民以诚实著称。而发音与之相近的一个岛叫开俄斯，该岛的居民则以狡猾著称。因此当时有谚语说：οὐ Χῖος, ἀλλὰ Κεῖος［不是开俄斯人，而是克俄斯人］。——译注


  注203  见附录。——原注


  注204  形容词δοξαστιϰή［貌似的］和名词δόξα［意见］，在词源上都和动词δοϰεῖν［看起来、似乎是］相关。——译注


  注205  海德格尔页边注：ἀλήϑεια［真］—是着性（Seiendheit）。——原注


  注205a  事实上，在现存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ϑεολογιϰή［神学］这一概念似乎仅在《形而上学》中出现过三次。1.第六卷第1章（1026a18-19）：ὥστε τρεῖς ἂν εἶεν φιλοσοφίαι ϑεωρητιϰαί, μαϑηματιϰή, φυσιϰή, ϑεολογιϰή.［从而理论哲学有三，即数学、物理学和神学。］2.第六卷第1章（1026a22-23）：αἱ μὲν οὖν ϑεωρητιϰ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αἱρετώταται, αὕτη δὲ τῶν ϑεωρητιϰῶν.［同其他知识相比，诸理论知识是最可选择的；而在诸理论知识中，神学是最可选择的。］3.第十一卷第7章（1064b1-3）：δῆλον τοίνυν ὅτι τρία γένη τῶν ϑεωρητιϰ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ἔστι, φυσιϰή, μαϑηματιϰή, ϑεολογιϰή.［因此，显然理论知识有三种，即物理学、数学和神学。］——译注


  注205b  德语Ontologie来自拉丁语ontologia，在希腊语中并无与之相对应的术语。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哲学是关于ὂν ᾗ ὄν［是者作为是者］的科学，这一表达在希腊化时期被明确表达为ἡ περὶ τῶν ὄντων ϑεωρία［关于是者的理论］,后来才在拉丁语中被概念化为ontologia。现在一般认为ontologia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雅各布·洛哈德（Jacobus Lorhardus, 1561-1609）在《八艺》（Ogdoas Scholastica）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将它视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词。在该书中，他讨论了八门学科：拉丁语法（Grammatices Latinae）、希腊语法（Grammatices Graecae）、逻辑学（Logices）、修辞学（Rhetorices）、天文学（Astronomices）、伦理学（Ethices）、物理学（Physices）、形而上学或是态学（Metaphysices, seu Ontolgia）。——译注


  注206  海德格尔在以下的解释那儿，所依循的乃是《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1章（1069a18以下）。——原注


  注207  见附录。——原注


  注208  海德格尔页边注：是者整体。是者作为是者。——原注


  注209  海德格尔页边注：是和思。——原注


  注210  见附录。——原注


  注210a  τὸ ὑποϰείμενον具有“主词”和“基体”这两重含义。ὑποϰείμενον一词，由ὑπο［在……下面］和ϰεῖμαι［躺、位于］构成，本意是“躺在下面的东西”或“位于下面的东西”。就逻辑学（Logik）而言，当翻译为“主词”或“主项”，与“谓词”或“谓项”相对应；就形而上学（Metaphysik）或是态学（Ontologie）而言，可翻译为“基体”、“载体”、“自立体”等，与各种“属性”相对应。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第3章对ὄν［是者］进行了四重分类：1.τὰ μὲν ϰαϑ' ὑποϰειμένου τινὸς λέγεται, ἐν ὑποϰειμένῳ δὲ οὐδενί ἐστιν［述说某个主词，但并不是在任何载体中］2.τὰ δὲ ἐν ὑποϰειμένῳ μέν ἐστι, ϰαϑ' ὑποϰειμένου δὲ οὐδενὸς λέγεται［是在某个载体中，但并不述说任何主词］3.τὰ δὲ ϰαϑ' ὑποϰειμένου τε λέγεται ϰαὶ ἐν ὑποϰειμένῳ ἐστίν［既述说主词，也是在载体中］4.τὰ δὲ οὕτε ἐν ὑποϰειμένῳ ἐστὶν οὕτε ϰαϑ' ὑποϰειμένου λέγεται［既不是在载体中，也不述说主词］。——译注


  注211  见附录。——原注


  注212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小标题。——原注


  注213  同样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原注


  注214  赫尔曼·博尼茨（H.Bonitz），《柏拉图研究》（Platonische Studien），第三版，柏林，1886年，第152页以下。——原注


  注215  见注214。——原注


  注216  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217  海德格尔页边注：标题晚出！但φύσις［自然］：那在其自身地从自己那儿生长出来的东西；在其自身是着的东西。参见赫拉克利特（Heraklit）：ἡ φύσις ϰρύπτεσϑαι φιλεῖ.［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残篇123）——原注


  注218  海德格尔页边注：开端性的、直接的。——原注


  注219  海德格尔页边注：在创作上“同时”，但在发表上则不。——原注


  注220  海德格尔页边注：βίος［生活］。——原注


  注221  γένος［属］源于动词γένω/γίγνομαι［出生、产生、形成］，具有“家族”、“后代”、“种族”的意思，后来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明确将它同εἶδος［种］区分开，用它意指“属”。尽管在本书中我统一将之译为“属”，但必须注意海德格尔在这儿从是态学上所强调的它的原初意义。新柏拉图主义者珀尔菲琉斯（Porphyrius）在其《导论》（Isagoge）中曾这样总结了“属”这一概念：γένος γὰρ λέγεται ϰαὶ ἡ τινῶν ἐχόντων πως πρὸς ἕν τι ϰαὶ πρὸς ἀλλήλους ἄϑροισις, ［…］ λέγεται δὲ ϰαὶ ἄλλως πάλιν γένος ἡ ἑϰάστου τῆς γενέσεως ἀρχὴ εἴτε ἀπὸ τοῦ τεϰόντος εἴτε ἀπὸ τοῦ τόπου ἐν ᾧ τις γέγονεν. ［…］ϰαὶ πρότερόν γε ὠνομάσϑη γένος ἡ ἑϰάστου τῆς γενέσεως ἀρχή, μετὰ δὲ ταῦτα ϰαὶ τὸ πλῆϑος τῶν ἀπὸ μιᾶς ἀρχῆς, ［…］ ἄλλως δὲ πάλιν γένος λέγεται, ᾧ ὑποτάσσεται τὸ εἶδος, ϰαϑ' ὁμοιότητα ἴσως τούτων εἰρημένον· ϰαὶ γὰρ ἀρχή τίς ἐστι τὸ τοιοῦτο γένος τῶν ὑφ' ἑαυτὸ ϰαὶ δοϰεῖ ϰαὶ τὸ πλῆϑος περιέχειν πᾶν τὸ ὑφ' ἑαυτό. Τριχῶς οὖν τοῦ γένους λεγομένου περὶ τοῦ τρίτου παρὰ τοῖς φιλοσόφοις ὁ λόγος.［所谓属，指那些与某一东西有关系以及彼此间有关系的东西的聚集。……此外，在另一种意义上，所谓属，指每个人出生的根源，即要么来自祖先，要么来自其降生地。……首先，每个人出生的根源被称作属；其次，那些源于同一根源的许多人被称作属。……再次，在另一种意义上，所谓属，指种位于其下的那种东西，之所以这么讲或许是源于与前面两者的相似。因为属似乎就是那位于其下的东西的某种根源，并且包含着所有位于其下的各种东西。因此，属被以三种方式加以言说，而哲学家们所考虑的是第三种。］——译注


  注222  在本翻译中，根据行文将der Stamm译为“家世”、“家系”、“族类”等。——译注


  注223  ὄντως［真正地、实在地］是由εἰμί/εἶναι的分词变来的副词，如果要强调两者在词源上的联系，可译为“以是的方式”。——译注


  注224  海德格尔页边注：在洞穴之外。οἱ ϰάτω［在下面的那些人］。在洞穴中。——原注


  注225  Volksschullehrer，在日常德语中指受过二至三年师范学院培训的公立学校的教师。——译注


  注226  海德格尔页边注：不是顽冥不化的。——原注


  注227  海德格尔页边注：同科学和世界观相关联的哲学，参见1928/1929冬季学期讲座。——原注 该讲座文本现收集在《全集》第27卷《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中。——译注


  注228  weltlich，在日常德语中同 kirchlich（教会的）相对，也具有“世俗的”、“俗世的”意思。——译注


  注229  海德格尔页边注：下面这些是不充分的；科学之概念1.没有充分加以澄清，2.过度的，3.没有被认作隶属于哲学。圆圈=“科学性的哲学”。——原注


  注230  海德格尔页边注：参见“真之本质”。——原注


  注231  拉丁语eo ipso这一固定表达，也可以译为“由于同样的原因”。——译注


  注232  德文Gattung（属）来自动词gatten（结合/聚集）。——译注


  注233  γένος［属］源于动词γένω/γίγνομαι［出生、产生、形成］，φῦλον［族类］则来自自动词φύω［出生、产生、生长］，与φύσις［自然/本性］是同源词。——译注


  注234  根据海德格尔本人而来的标题（对《智者》的划分）。——原注


  注235  关于ζήτημα πρῶτον［首先加以寻找的东西］。——原注


  注236  Orientiertsein在这儿也可以译为“有所了解地是”。——译注


  注237  etw. zur Kenntnis nehmen，在日常德语中是一固定表达，意思是“获悉”。——译注


  注238  δημιουργός［工匠］一词，由δήμιος［公共的］和ἔργον［工作］合成，本意就是“为众人做工的人”。——译注


  注239  sich zu schaffen machen乃一固定表达，意味“从事”、“忙碌于”。海德格尔在这儿将之用连字符隔开，我勉强将之处理为“努力-干活”。——译注


  注240  海德格尔页边注：让—是（Sein-lassen）。——原注


  注241  etw. an sich nehmen在日常德语中的意思是“保管某物”。——译注


  注242  海德格尔页边注：保存-于自己-那儿（An-sich-nehmen）。感觉（Wahr-nehmen）：接受-真的东西（das Wahre-nehmen）。——原注


  注243  Sich-geben-Lassen（让-它-给出它自己），如果整体地将sich geben看作反身动词的话，可以译为“让-表现”、“让-出现”、“让-发生”；如果整体地将sich lassen视为反身动词，则可以译为“能够-给出”、“能够-给予”；如果将sich视为同时和geben与lassen相关，也可以译为“能够-给出-自己”。——译注


  注244  参见附录。——原注


  注245  参见引导部分§7。——原注


  注246  mit etw. zu tun haben，在日常德语中乃一固定表达，即“同某事有关”。海德格尔在这儿用连字符将zu tun haben表达为Zu-tun-Haben，在汉语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处理办法。——译注


  注247  οὐϰ ἐπιτρέπει［抗拒］，直译当为“不同意”、“不允许”。——译注


  注248  参见附录。——原注


  注249  《论灵魂》第三卷第9章，432a15以下。——原注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三卷第9章（432a15）：Ἐπεὶ δὲ ἡ ψυχὴ ϰατὰ δύο ὥρισται δυνάμεις ἡ τῶν ζῴων, τῷ τε ϰριτιϰῷ, ὃ διανοίας ἔργον ἐστὶ ϰαὶ αἰσϑήσεως, ϰαὶ ἔτι τῷ ϰινεῖν τὴν ϰατὰ τόπον ϰίνησιν.［灵魂根据生物的两种能力而被规定，即分辨能力——它是思想和感觉之工作，和导致位置上的运动的能力。］——译注


  注250  参见220a11：ἐνυγροϑηριϰή［水中猎取术］。——原注


  注251  αὐτόϑεν如用于地点，指“从同一个地方”、“就地”；用于时间，则指“立即”；当然，该词也具有海德格尔下面所说的“从其自身”的意思。——译注


  注252  康斯坦丁·里特尔（Constantin Ritter），《对柏拉图的新研究》（Neue Untersuchungen über Platon），慕尼黑，1910年，第3页。——原注


  注253  Lebensverhältnis，也可以译作“生活关系”。——译注


  注254  ἀφϑόνος和海德格尔的翻译neidlos，本意都是“不嫉妒的”、“不吝惜的”，转义为“慷慨的”、“大度的”、“丰富的”、“充足的”等。——译注


  注255  海德格尔在这儿指出了πιϑανουργιϰή［说服术］一词的词源。该词由πιϑανόs［有说服力的］和ἔργον［做成］构成。——译注


  注256  与海德格尔所引的这句希腊文相比，牛津古典本这句话作“ἔτι δὲ ϰαὶ τῇδε ἴδωμεν”，少了ὁδῷ（ὁδός ［道路、方法］）一词。——译注


  注257  “只要他自己并不曾亲自创制他所推销的东西”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sofern er das, was er vertreibet, sich nicht selbst zugeeignet hat（只要他自身并不曾占有他所推销的东西）。从上下文看，这句话比较费解，英译者（Plato’s Sophist,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é Schuw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认为zugeeignet（占有）当为hergestellt（创制），我认为有道理。——译注


  注258  在这儿难以处理海德格尔以连字符的方式所进行的表达。——译注


  注259  διαλλατομένων，似乎当为διαλλαττομένων，即原文少了一个τ。——译注


  注260  zustande bringen，在日常德语中乃一固定表达，意思是“完成”、“实现”。——译注


  注261  德文为Eristiker，由希腊语ἐριστιϰός而来，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的”、“争吵的”。——译注


  注262  忒俄弗拉斯托斯（约公元前371-前287年），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学生和继承者，漫步学派的第二任主持。——译注


  注263  括号里的话是海德格尔本人的添加和解释，在古代希腊显然没有Eisenbahn（铁路）。——译注


  注264  忒俄弗拉斯托斯，《品质》第3章，海德格尔的翻译。——原注


  注265  在手稿中海德格尔标出了以下文献：


  莱昂哈德·施彭格勒（L. Spengel），“古代修辞学之定义和导论”（Die Definition und Eintheilung der Rhetorik bei den Alten），载于《莱茵语文学博物馆》（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XVIII，1863年，第481-526页。


  莱昂哈德·施彭格勒“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Ueber Die Rhetorik Des Aristoteles），载于《巴伐利亚王家科学院哲学-语文学班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Philosoph.-Philologischen Classe Der Königlich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第六卷，慕尼黑，1852年，第二部分，第455-513页。——原注


  注266  De Inventione ［《论发明》］I,8. ——原注


  注267  《高尔吉亚》（Gorigas）453a2。——原注


  注268  施莱尔马赫，《柏拉图著作集》（Platons Werke），第一卷第一部分，修订版第2版，柏林，1817年。参见第67页。——原注


  注269  参见同上所引第65页。——原注


  注270  同上所引第65页以下。——原注


  注271  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德国比较语言学的先驱，也是一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因而auf Grund seiner literatenhaften Existenz似乎也可以译为“基于其文学方面的身份”或“基于其文学方面的生涯”；而Existenz在这儿无论是翻译为“生存”、“存在”还是“实存”，似乎都不合适——译注


  注272  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海因多夫（Ludwig Friedrich Heindorf, 1774-1816），语文学家。柏林高级中学教师，后来在同一地方成为教授。——原注


  注273  狄尔泰，《施莱尔马赫生平》第二版，增补了基于作者遗著的续篇部分。赫尔曼·穆勒特（H. Mulert）编，柏林和莱比锡，1922年，第一卷，第645-663页。——原注


  注274  约翰·扎洛莫·泽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例如《文集：圣经正经独立研究》（Abhandlung von freier Untersuchung des Canon），四部，哈勒（Halle），1771-1775年。


  约翰·扎洛莫·泽姆勒，《神学诠释学之准备：为了进一步促进未来的神学博学之士的勤奋》（Vorbereitung Zur Theologischen Hermeneutik, zu Weiterer Beförderung des Fleißes angehender Gottesgelerten），1-4部，哈勒，1760-1769年。——原注


  注27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荷马导论，或论荷马史诗在古代和本来的形式、嬗变和加以删改的可能原因》（Prolegomena ad Homerum, sive de operum Homericorum prisca et genuina forma variisque mutationibus et probabili ratione emendandi），哈勒，1795年。——原注


  注276  巴托尔特·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t Georg Niebuhr, 1776-1831），《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二卷，柏林，1811-1812年。——原注


  注277  《柏拉图著作集》（Platons Werke），施莱尔马赫译，五卷，2部，柏林，1804-1810年。——原注


  注278  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如《正福音书之批判研究》（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kanonischen Evangelien），图宾根，1847年。


  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基督教教义史教程》（Lehrbuch der christlichen Dogmengeschichte），斯图加特，1846年。——原注


  注279  der subjektive Idealismus，也译为“主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论”。——译注


  注280  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rswissenschaften），莱比锡和柏林，1883年。——原注


  注281  赫尔曼·乌泽纳（Hermann Usener, 1834-1905），古典语文学家，曾在伯尔尼（Bern）、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和波恩（Bonn）任教授；在希腊哲学史和宗教史领域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原注


  注282  吕希阿斯（Lysias），约生活于公元前445-前380年，雅典著名的演说家。——译注


  注283  斯特方读法。——原注


  注284  也参见228c1以下，在那儿苏格拉底称他自己是一位λόγων ἐραστής［逻各斯的爱慕者］。——原注


  注285  Leidenschaft zur Selbsterkenntnis也可以直接译为“对自我认识的热爱”或“热衷于自我认识”。——译注


  注286  海德格尔的意译。——原注


  注287  形容词wahrscheinlich的一般意思是“可能的”，das Wahrscheinliche即“可能的东西”。但该词由wahr（真的）和scheinen（看来、好像）构成，故在这儿译为“看起来真的东西”。——译注


  注288  “下一节课”即在1925年1月23日周五进行的第30节课。正在进行的这节课是在1925年1月22日周四进行的第29节课。关于柏拉图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怀疑的那些讨论，位于第339页以下。——原注


  注289  《书信七》（Epistula VII），344c. ——原注


  注290  εἰδώς是οἶδα［知道］的完成时分词。——译注


  注291  εἰδέναι是οἶδα［知道］的不定式。——译注


  注292  Sachkenntnis，这儿也可以译为“对事情的认识”或“实事上的认识”。——译注


  注293  在德文原文中作διαγωγή［消遣］，似乎有误。——译注


  注294  φύσις除了“自然”的意思之外，也具有“本性”的意思。我认为这儿译为“本性”似乎更好。——译注


  注295  das Leben selbst也可以译为“生命本身”。——译注


  注296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的这样一些表达与这儿所讨论的内容相关。第一卷第1章（1354a1-3）：Ἡ ρἩτοριϰή ἐστιν ἀντίστροφος τῇ διαλεϰτιϰῇ· ἀμφότεραι γὰρ περὶ τοιούτων τινῶν εἰσιν ἃ ϰοινὰ τρόπον τινὰ ἁπάντων ἐστὶ γνωρίζειν ϰαὶ οὐδεμιᾶς ἐπιστήμης ἀφωρισμένης.［修辞学同辩证法正相反对；因为它们两者都关乎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某种方式上对于所有人的认识活动来说是共同的，并且都不属于某一特定的知识。］ 第一卷第1章（1355b8-11）：ὅτι μὲν οὖν οὐϰ ἔστιν οὐϑενός τινος γένους ἀφωρισμένου ἡ ρἩτοριϰή, ἀλλὰ ϰαϑάπερ ἡ διαλεϰτιϰή, ϰαὶ ὅτι χρήσιμος, φανερόν, ϰαὶ ὅτι οὐ τὸ πεῖσαι ἔργον αὐτῆς, ἀλλὰ τὸ ἰδεῖν τὰ ὑπάρχοντα πιϑανὰ περὶ ἕϰαστον.［因此，显然修辞学不属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领域，而是如辩证法一样；并且它是有用的。此外，显然它的任务不在于进行说服，而在于看见位于每一事情那儿的那些有说服力的东西。］第二卷第1章（1355b25-26）：Ἔστω δὴ ἡ ρἩτοριϰὴ δύναμις περὶ ἕϰαστον τοῦ ϑεωρῆσαι τὸ ἐνδεχόμενον πιϑανόν.［修辞学无非是在每一事情那儿看到能够有说服力的东西这样一种能力。］——译注


  注297  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298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gerade dasjenige im Sein des Menschen ist, was ihm die Möglichkeit, die Sachen zu sehen, verstellt. 也可以意译为“它恰恰在人之是中就是那使得人能够歪曲地看事情的那种东西。”——译注


  注299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sofern es im Dasein sich selbst überlassen bleibt。也可以译为：只要它始终不过问它自己本身的此是。——译注


  注300  埃及神话中的图提（Theuth）相当于希腊神话的赫尔墨斯（Hermes）。柏拉图在《斐勒柏》（18b6-9）中也曾提到过图提：Επειδὴ φωνὴν ἄπειρον ϰατενόησεν εἴτε τις ϑεὸς εἴτε ϰαὶ ϑεῖος ἄνϑρωπος—ὡς λόγος ἐν Αἰγύπτῳ Θεῦϑ τινα τοῦτον γενέσϑαι λέγων, ὃς πρῶτος τὰ φωνήεντα ἐν τῷ ἀπείρῳ ϰατενόησεν οὐχ ἓν ὄντα ἀλλὰ πλείω.［要么某位神，要么某位神一样的人，观察到语音是无限的；据说在埃及就出现了名字叫图提的这样一位，他第一个观察到在无限多的语音中元音不是一，而是多］。——译注


  注301  behalten，除了具有“保持”、“留住”、“保存”的意思外，也具有“记住”的含义。——译注


  注302  μνήμης ἀμελετησίᾳ［由于对记忆的忽略］，也可以译为“由于缺乏记忆的训练”。——译注


  注303  eine überlegene Absage，在这儿也可以译为“一种带有优越感的拒绝”或“一种自负的拒绝”。——译注


  注304  《书信》七中的这部分内容，也是主张所谓“柏拉图未成文学说（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的重要论据。——译注


  注305  das Sein der Existenz des Menschen zur Welt und zu sich Selbst，也可以译为“人的生存之是，即向着世界和他自己本身而是”。——译注


  注306  1925年1月27日周二进行的第32节课。——原注


  注306a  《修辞学》第一卷第1章，1354a1：Ἡ ῥτοριϰήἐστιν ἀντίστροφος τῇ διαλεϰτιϰῇ.［修辞学同辩证法正相反对。］——原注


  注307  《修辞学》第一卷第2章，1356a25以下：συμβαίνει τὴν ῥητοριϰὴν οἷον παραφυές τι τῆς διαλεϰτιϰῆς εἶναι.［修辞学仿佛成了辩证法的某种分支。］ ——原注


  注308  德文为Elenktiker，也可以译为“辩驳者”。该词来自希腊语形容词ἐλεγϰτιϰός［进行驳斥的、进行盘问的］，而该形容词又来自动词ἐλέγχω［谴责（Beschimpfen）、驳斥（widerlegen）、检查（prüfen）］。——译注


  注309  德文为Dihairesis，乃希腊语διαίρεσις的拉丁转写，意思就是“分开”、“划分”。——译注


  注310  Freilegen由“自由（frei）”和“摆、放（legen）”构成，要注意它同前面所讲的“使自由（frei zu machen）”之间的联系。——译注


  注311  an den Pranger stellen，直译是“钉在耻辱柱上”。——译注


  注312  befinden，作为反身动词sich befinden，既具有“处于”、“在”的含义，也具有“感受”、“感觉”的含义。后来Befindlichkeit（处身性）这一概念成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他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S.134）中明确讲：Was wir ontologisch mit dem Titel Befindlichkeit anzeigen, ist ontisch das Bekannteste und Alltäglichste: die Stimmung, das Gestimmtsein.（我们在是态学上用处身性这个名称所显示的东西，在是态上是最熟知和最日常的东西：情绪、有情绪地是。）——译注


  注313  συγγενές由σύν［一起］和γενέσϑαι［生成］组合而成，在宽泛的意义上指“同族的”、“同宗的”、“同类的”。——译注


  注314  τὸ τῆς ἀμετρίας γένος一般简单译为“一种不协调”。——译注


  注315  deformatio的本意就是“畸形”、“变形”，该词由褫夺性前缀de-和foramtio（形状、构造）组合而成。——译注


  注316  在阿提卡方言中，σϰοπός［目标］一词来自动词σϰοπεῖν［观察、注意］。——译注


  注317  Verranntheit，来自动词verrennen，意思是：顽固地坚持、固执、弄错。而verrennen则由表“偏离”、“弄错”的前缀ver-和rennen（奔跑）构成，字面意思就是“跑偏”、“跑错”。——译注


  注318  威廉·狄尔泰，“七十岁生日演讲”（Rede zum 70. Geburtstag），载于《精神世界。生命哲学导论》（Die geistige Wel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威廉·狄尔泰《全集》第五卷，第一部分。莱比锡和柏林，1924年。参见第9页。——原注


  注319  δυσ-和是εὖ-是一对用来构成复合词的前缀。前者含有“坏”、“不幸”的意思，用来破坏好的词义，或加强坏的词义；后者则表“好”的意思。——译注


  注320  海德格尔在这儿是在分析ϰατειδότα的词源构成。ϰατειδότα是动词ϰατείδω［往下看、看出、明白］的完成主动态分词阳性单数宾格。ϰατείδω由前缀ϰατά［向下、按照、与……一致］和εἴδω［看］组合而成。——译注


  注321  λόγον ἑαυτοῖς δόντες［通过把逻各斯交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意译为“通过考虑”、“通过思考”。——译注


  注322  海德格尔这儿只引了τιϑέασι［摆置］这一个词，而希腊文原文为τιϑέασι παρ' ἀλλήλας［彼此并排摆置］，该表达可以引申为“比较”的意思。——译注


  注323  形容词γενναῖος, α, ον，既有在出身方面高贵（edel, adlig）、纯正（echt）的意思，也有真正（echt）、真实（wahr）的意思。——译注


  注324  φαινομένη φιλοσοφία，也可以译为“表面上的哲学”。——译注


  注325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4b25以下）：ἔστι δὲ ἡ διαλεϰτιϰὴ πειραστιϰὴ περὶ ὧν ἡ φιλοσοφία γνωριστιϰή, ἡ δὲ σοφιστιϰὴ φαινομένη, οὖσα δ' οὕ.［辩证法尝试寻求哲学所认识到的，而智者术显得是哲学，其实不是。］——译注


  注326  ϰατὰ πάντων［就一切］，也可以译为“一般地”、“总的”。——译注


  注327  Mitwelt在日常德语中指“同时代的人”，是Zeitgenosse的同义词。——译注


  注328  参见附录。——原注


  注329  《智者》228c1-d2，228c10-d1：ἐπ' ἀλήϑειαν ὁρμωμένης ψυχῆς［灵魂急于走向真］。——原注


  注330  《智者》219b4以下。——原注


  注331  海德格尔页边注：δόξα［意见］。——原注


  注332  das Sich-Ausgeben-von-etwas-als-etwas，也可以译为“某种东西-把-自己-作为-某种东西-加以发布”。——译注


  注333  1925年2月2日周一进行的第36节课。——原注


  注334  das Sein des Nichtseins也可以译为：“不是这种是”。——译注


  注335  参见主要部分§41。——原注


  注336  herstellen本意是创制、制作，darstellen的本意是描写、描绘、表现。两个词的词干都是stellen（摆置、提供、安放），只不过一个前缀为her（到这儿），另一个前缀为dar（向……）。——译注


  注337  das Bild-sein von etwas直译当为“某种东西的图像-是”。基于译者的理解，将之意译为“是某种东西的图像这一图像-是”。——译注


  注338  附录的标题为：对“图像论”和关于行为之诸“内在”对象的学说的批判（Zur Kritik der “Bildertheorie” und der Lehre von den “immanenten” Gegenständen der Akte）。——原注


  注338a  Bilderherstellen，也可以译为“图像制作”。——译注


  注338b  οὕσας乃εἶναι（sein）的现在时分词阴性宾格复数，我将之译为“实际是着的”。英文一般将之译为real、actual；施莱尔马赫将之译为wirklich bestehend；从下文看，海德格尔将之译为wirklich seiend。——译注


  注339  德文原文作335e1，有误。——译注


  注340  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341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对《智者》的划分）。——原注


  注342  Sich-Zeigen-als，也可以译为：把自己-显示-为、显现-为。——译注


  注342a  ὅπως γὰρ εἰπόντα χρὴ ψευδῆ λέγειν ἤ δοξάζειν ὄντως εἶναι, καὶ τοῦτο φϑεγξάμενον ἐναντιολογίᾳ μὴ συνέχεσϑαι, παντάπασιν χαλεπόν.这是一句比较难以翻译的话。如果直译，至少有两种可能：1.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说，对假东西的说或认为必然以是的方式是（必然确实有对假东西的说或认为），并且当他这样说时却不陷入矛盾中，这完全是困难的。2.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说，说或认为假东西必然以是的方式是（说或认为必然确实有假东西），并且当他这样说时却不陷入矛盾中，这完全是困难的。海德格尔这儿的解释，采用的是第一种理解，即将ψευδῆ λέγειν ἤ δοξάζειν视为一个整体，把ψευδῆ当作λέγειν和δοξάζειν的宾语。——译注


  注342b  ἐναντιολογίᾳ συνέχεσϑαι，直译当为：“同矛盾连在一起了”。——译注


  注343  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344  如果不考虑sein在整个文本中的位置，einer Ansicht sein也可以直接译为“持某种看法”。在日常德语中，它乃一固定表达，意思就是“认为”，如：Ich bin der Ansicht, daß…（我认为……）。——译注


  注345  海德格尔页边注，参见1931/1932冬季学期讲座。——原注这里指的是《全集》第34卷，即《论真之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Vom Wesen der Wahrheit. Zu Platons Höhlengleichnis und Theätet）。——译注


  注346  hier und Jetzt尽管已经是一固定表达，具有“立即”、“马上”的意思，但我在这儿还是将之译为“此时此地”。——译注


  注347  尽管Bewandtnis后来在海德格尔那儿成为了一个重要概念，但在本书中他于一般意义上使用该词。故我也按其德文的一般意思随文翻译。——译注


  注348  《智者》253b10：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 πορεύεσϑαι［穿过逻各斯］。——原注


  注349  διαδοξάζειν，也可以译为“完全认为”、“绝对认为”。该词也由前缀δια［穿过］和δοξάζειν［认为］构成，德文一般将之译为durchaus meinen，英文则将之译为form a definite opinion。——译注


  注350  见附录。——原注


  注351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为besteht Aussicht, geschichtlich zu sein. 也可以译为：才存在是历史的前景。——译注


  注352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见第234页以下，对《智者》的划分）。——原注


  注353  依照258d3。——原注  在这儿，有些希腊本作διζήμενος，但柏拉图在该书258d3引巴门尼德这同一段话时，则作διζήσιος。海德格尔基于自己的理解，认为当依258d3将διζήμενος改为διζήσιος，故才有他的这一注释。如果取διζήμενος，这句话就会译为“相反，当你在探究时，你要让思想远离这条道路。”如果取διζήσιος，这句话则当译为“相反，你要让思想远离这条探究之路。”——译注


  注354  这句话也可以译为“你不可以屈服于这点”。——译注


  注355  如果单单翻译εἰργε νόημα，意思是：“你要把思想围起来”，或“你要阻止思想”。——译注


  注356  τὸ μηδαμῶς ὂν［绝对的不是者］，也可以译为“绝不是着的东西”。——译注


  注357  希腊文τί和有τι区别，前者乃疑问代词，后者乃不定代词。因此，严格说来，τὶ λέγειν当译为“说什么”，而τι λέγειν当译为“说某个东西”。但海德格尔似乎在这儿没有进行这一区分，基于整个文本理解，我还是将τὶ λέγειν译为“说某个东西”。——译注


  注358  μηδὲν λέγειν［一无所说］，也可以译为“说无”。——译注


  注359  im vorhinein mit，也可以译为：“预先就一道”或“事先就一道”。——译注


  注360  尤里乌斯·斯腾策尔（J. Stenzel）,《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的数字与形象》（Zahl und Gestalt bei Plato und Aristoteles），柏林/莱比锡，1924年。——原注


  注361  在莫泽尔的笔记中，“并且总的来说任何活着的东西”这几个字被海德格尔放在了括号里。——原注


  注362  在莫泽尔的笔记中，海德格尔在页边处给这句话加上了一个问号。此外，海德格尔给“活着的东西”这个词加上了引号。——原注


  注363  海德格尔页边注：“有教养者”。——原注


  注364  这一读法位于海德格尔的手稿中。伯内特（Burnet）的读法是：Οὐκ ὂν ἄρα ［οὐκ］ ὄντως ἐστὶν ὄντως。——原注


  注365  海德格尔页边注：由此证明不是者是。——原注


  注366  参见主要部分§61。——原注


  注367  πρός在这儿也可以译为：“朝向”、“对着”。——译注


  注368  见附录。——原注


  注369  261c-262e。λόγος［逻各斯］被规定为ὄνομα［名词］和ῥῆμα［动词］的συμπλοκή［联结］（尤其是在262d4）。——原注


  注370  尤其见260a。——原注


  注371  见附录：根据莫泽尔的笔记。——原注


  注372  海德格尔这儿显然是用das Sein（是）、而不是用das Seiende（是者）来理解和翻译τὸ ὄν。——译注


  注373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对《智者》的划分）。——原注


  注374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375  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中的诸是者］，也可以译为“自然意义上的是者”、“依照自然而来的是者”。——译注


  注376  海德格尔页边注：参见1930年夏季学期，1929/1930年冬季学期，关于是之问题的导论（Einleitung über Seinsfrage）。——原注  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即《全集》第29/30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寂性》（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Welt-Endlichkeit-Einsamkeit）；1930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即《全集》第31卷《论人的自由的本质。哲学导论》（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译注


  注377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1003a21以下：Ἔστιν ἐπιστήμη τις ἥ ϑεωρεῖ τὸ ὂν ᾗ ὂν καὶ τὰ τούτῳ ὑπάρχοντα καϑ' αὑτό. αὕτη δ' ἐστὶν οὐδεμιᾷ τῶν ἐν μέρει λεγομένων ἡ αὐτή· οὐδεμία γὰρ τῶν ἄλλων ἐπισκοπεῖ καϑόλου 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 ᾗ ὄν, ἀλλὰ μέρος αὐτοῦ τι ἀποτεμόμεναι περὶ τούτου ϑεωροῦσι τὸ συμβεβηκός, οἷον αἱ μαϑηματικαὶ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ἐπεὶ δὲ τὰς ἀρχὰς καὶ τὰς ἀκροτάτας αἰτίας ζητοῦμεν, δῆλον ὡς φύσεώς τινος αὐτὰς ἀναγκαῖον εἶναι καϑ' αὑτήν. εἰ οὖν καὶ οἱ τὰ στοιχεῖα τῶν ὄντων ζητοῦντες ταύτας τὰς ἀρχὰς ἐζήτουν, ἀνάγκη καὶ τὰ στοιχεῖα τοῦ ὄντος εἶναι μὴ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ὸς ἀλλ' ᾗ ὄν· διὸ καὶ ἡμῖν τοῦ ὄντος ᾗ ὂν τὰς πρώτας αἰτίας ληπτέον.［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属于它的东西。它不同于任何的特殊科学，因为其他那些科学中的任何一门都不普遍地思考是者作为是者，而是切取它的某个部分并研究该部分的属性，例如各种数学科学。既然我们探究诸本源和诸最高的原因，显然它们必然属于某种在其自身的自然。因此，如果那些寻找是者之诸元素的人也就在寻找这些本源，那么，诸元素必然不属于依偶然而来的是者，而属于作为是者的是者。因此，我们必须得把握是者作为是者的诸第一原因］。——译注


  注377a  除了海德格尔这儿所指出的《物理学》第二卷之外，该书第三卷开篇（200b12以下）更是明确提出了这一讲法：Έπεὶ δ' ἡ φύσις μέν ἐστιν ἀρχὴ κινήσεως καὶ μεταβολῆς, ἡ δὲ μέϑοδος ἡμῖν περὶ φύσεώς ἐστι, δεῖ μὴ λανϑάνειν τί ἐστι κίνησις· ἀναγκαῖον γὰρ ἀγνοουμένης αὐτῆς ἀγνοεῖσϑαι καὶ τὴν φύσιν.［既然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本源，而对于我们来说本研究又是关乎自然的，那么，就必须揭示运动是什么。因为如果不认识运动，也必然不认识自然。］——译注


  注378  这儿说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质料因（Causa materialis/Materialursache）、形式因（causa formalis/ Formursache）、动力因（causa efficiens/Bewegungsursache）和目的因（causa finalis/Zweckursache）。——译注


  注379  也可以译为：具有创造性。——译注


  注380  海德格尔页边注：相反，“逻辑学”恰恰依赖于是态-逻各斯（Onto-logie）；逻各斯（logie）比逻辑学更为源始。——原注


  注381  海德格尔页边注：通过是者对是者的描述。——原注


  注382  古希腊有两位著名的欧几里得，一位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哲学家麦加拉的欧几里得（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一位是数学家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得（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后者著有著名的《几何原本》。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2.106）曾记载说：哲学家欧几里得致力于研究巴门尼德的作品，创建了麦加拉学派；由于该学派的人以问答的方式讨论问题，人们起初将他们称为ἐριστικοί［论战者］，后来又将之称为διαλεκτικοί［辩证论者］。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和其余的哲学家为了远离僭主曾前往他那里。——译注


  注383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384  爱德华·策勒尔（Eduard Zeller），《希腊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第一部第1卷。第7版，莱比锡，1923年。第102-105页。——原注


  注385  斐瑞居德斯（Φερεκύδης,Pherekyde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40年），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1.116.1）的记载，他是第一个就自然和神（πρῶτον περὶ φύσεως καὶ ϑεῶν）进行书面论述的人，并在一部著作中说：Ζὰς μὲν καὶ Χρόνος ἦσαν ἀεὶ καὶ Χϑονίη［宙斯、克罗洛斯（时间）和克同（大地）是永恒的］。——译注


  注386  克罗洛斯（Chronos），即希腊文的χρόνος，本意就是时间，作专名则指掌管时间的神。克同（Chthon），即希腊文的χϑών，作专名则指地神。——译注


  注387  埃尔温·罗德（Erwin Rohde），《灵魂：希腊人的灵魂崇拜和不朽信仰》（Psyche: Seelenkult und Unsterblichkeitsglaube der Griechen），第一卷，布莱斯高的弗赖堡，1890年；第二卷，布莱斯高的弗赖堡，1894年。尤其是罗德在1898年第二版第二卷，讨论了俄耳甫斯教派（第103-136页）和哲学（第137-192页）。——原注


  注388  διαφερόμενον ἀεὶ συμφέρεται［争吵与和好总是相伴随］，也可以译为：当在进行争吵时，总是在进行和好。——译注


  注389  爱德华·策勒尔，《希腊哲学》。第二部分，第一小部分。第五版，莱比锡，1922年。第646-649页。  赫尔曼·博尼茨，《柏拉图研究》。第三版，柏林，1886年。第161-164页。——原注


  注390  我在这儿不将ὄν译为 “是者”或“是”，而译为“是着”。海德格尔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s.1）的开篇处曾引过这句话，他将ὁπόταν ὂν φϑέγγησϑε译为wenn ihr den Ausdruck ,seiend‘ gebraut（当你们使用“是着”这个表达时）。——译注


  注391  244a5以下的希腊文就是前面出现过的τί ποτε βούλεσϑε σημαίνειν ὁπόταν ὂν φϑέγγησϑε［当你们说出是着时,你们究竟想意指什么］。但海德格尔在这儿又将ὄν译为sein（是），而不是如后来在《是与时》中那样译为Seiend（是着）。——译注


  注392  见附录。——原注


  注393  ἓν ὂν τὸ πᾶν［一切是者是一］也可以译为：“一切是一”。——译注


  注394  ἕν μόνον εἰναι［仅仅是一］和下面的ἕν εἰναι［是一］也可以分别译为：“仅仅一是”和“一是”。——译注


  注395  ὑπόϑεσις［原则］在这儿也可以译为“前提”。——译注


  注396  德语“假设（Hypothesis/Hypothese）”一词，就是希腊语ὑπόϑεσις的拉丁转写。名词ὑπόϑεσις由动词ὑποτίϑημι而来，本意就是“放在下面的东西”，转义为“基础”、“原则”、“前提”、“假设”等。——译注


  注397  汉斯·法伊英格尔（Hans Vaihinger），《好像之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Als Ob）。柏林，1911年。——原注


  注398  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弗兰茨·布伦塔诺引论：〈从经验立场而来的心理学〉》（Einleitung zu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汉堡，1924年，第LIV-LV页。——原注


  注399  261d-262e，尤其是262c。——原注


  注400  ὄνομα一般指事物的名称，在语法上同ῥῆμα［动词］相对，则指名词。——译注


  注401  《柏拉图对话选》（Platonis Dialogi Selecti），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海因多夫选编（cura L. F. Heindorfii），4卷，柏林，1802-1810年。——原注


  注402  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译为：因此，一，单单作为一的一而是着；并且它自身复又作为名称的一而是着。——译注


  注403  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译为：因此，一，作为一的名称而是着，并且复又作为名称的一而是着。——译注


  注403a  ὅλον ἓν εἶναι［是一个整体］似乎也可以译为“整体地是一”。——译注


  注403b  《形而上学》第五卷第13章，1020a7以下。——原注


  Ποσὸν λέγεται τὸ διαιρετὸν εἰς ἐνυπάρχοντα ᾧν ἑκάτερον ἤ ἕκαστον ἕν τι καὶ τόδε τι πέφυκεν εἶναι.［所谓量，指能够被分开的东西，即能够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成部分，而那些诸构成部分中的每一个在本性上是某种“一”或某一“这个”。］——译注


  注403c  同上，第26章，1023b32以下。——原注  τὸ δὲ συνεχὲς καὶ πεπερασμένον, ὅταν ἕν τι ἐκ πλειόνων ᾖ, ἐνυπαρχόντων μάλιστα μὲν δυνάμει, εἰ δὲ μή, ἐνεργείᾳ.［连续的东西和被限制的东西，当某种一从其许多部分中生成，尤其这些部分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其中，甚或以现实的方式存在其中时，也是整体。］——译注


  注404  ὂν ἕν［是一］也可以译为“作为一的是者”。——译注


  注405  ὂν τι［是某种东西］ 也可以译为“作为某种东西的是者”。——译注


  注406  赫尔曼·博尼茨：《柏拉图研究》。第三版，柏林，1886年，第162页以下。——原注


  注407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08  严格讲，希腊语的ἀτεχνῶς和ἀτέχνως是两个副词，仅仅重音不同。前者来自形容词ἀτεχνής，后者来自形容词ἄτεχνος。尽管ἀτεχνής和ἄτεχνος是同义词，都是由τέχνη［技艺］加上褫夺性的前缀ἀ-构成，但由前者派生出来的副词ἀτεχνῶς的意思是“完全地”、“直截了当地”，由后者派生出来的副词ἀτέχνως的意思是“粗糙地”、“笨拙地”、“无技艺地”。从海德格尔后面的翻译看，他并未区分这两者的不同，他在“笨拙地”的意义上理解ἀτεχνῶς一词。——译注


  注409  卡尔·福格特（Vogt, Karl, 1817-1895），《盲信与科学》（Kö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吉森（Gießen），1855年。——原注


  注410  雅各布·莫勒朔特（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生命的轮回》（Der Kreislauf des Lebens）。美因兹（Mainz），1852年。——原注


  注411  路德维希·比希讷（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力与物质》（Kraft und Stoff）。法兰克福（Frankfurt），1855年。——原注


  注412  248e以下。——原注


  注413  海德格尔页边注。“论根据的本质”（Vom Wesen des Grundes），注释。编者注：《论根据的本质》［58］，注59。载于《路标》（Wegmarken），全集第9卷（第123-175页），第162页。——原注


  注414  《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420b19）：ἡ δ' ἑρμηνεία ἕνεκα τοῦ εὖ.［而释义是为了安好］。——译注


  注415  海德格尔一般将παρουσία［在场］译作Anwesenheit（在场），但偶尔也译作Gegenwart。我一般将Gegenwart译为“当下”，但Gegenwart除了具有“当下”的意思外，也有“在场”的意思。关于这点，可参见《是与时》（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25）：Das äußere Dokument dafür-aber freilich nur das – ist die Bestimmung des Sinnes von Sein als παρουσία, bzw. οὐσία,was ontologisch-temporal 》Anwesenheit《 bedeutet. Seiendes ist in seinem Sein als 》Anwesenheit《 gefaßt, d. h. es ist mit Rücksicht auf einen bestimmten Zeitmodus, die》Gegenwart《, verstanden. ［关于这一点的外在证据——诚然也只有外在证据，就是：是之意义被规定为παρουσία或οὐσία，它在是态学－时态上意味着“在场”。是者在其是上被把握为“在场”，也就是说，是者是就某种特定的时间样式，即“当下”，而得到理解的。］——译注


  注416  《智者》，248a以下。——原注


  注417  angehen在这儿也可以译为“涉及”或“攻击”。——译注


  注418  schöpferische Kräfte，也可以译为“创造性的力量”。——译注


  注419  赫尔曼·博尼茨，《柏拉图研究》，第3版，柏林，1886年。第203页：“各种起作用的力量”。——原注


  注420  参见主要部分§61。——原注


  注421  根据《智者》245a以下的意义。——原注


  注422  《智者》219b4以下。——原注


  注423  ἕτερον［不一样］在这儿也可以直接译为“异”。——译注


  注424  参见主要部分§68。——原注


  注425  参见主要部分§61。——原注


  注426  参见主要部分§68。——原注


  注427  248a12：ἀεὶ κατὰ ταὐτὰ ὡσαύτως ἔχει［总是恒常地保持着同一］。——原注


  注428  海德格尔页边注：是之理解属于是。——原注


  注429  赫尔曼·西贝克（H. Siebeck），《作为亚里士多德观点批评者的柏拉图》（Platon als Kritiker aristotelischer Ansichten）。载于《哲学和哲学批评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新系列，第107和第108卷。莱比锡，1896年。关于已经指出的那段话，参见第108卷，第5-9页。——原注


  注430  在亚里士多德那儿，δύναμις和ἐνέργεια是一对概念，一般将之译作“潜能”和“现实”。——译注


  注431  见附录。——原注


  注432  参见主要部分§59。——原注


  注433  埃多斯认识（die eidetische Erkenntnis），即本质之认识。——译注


  注434  心理学上的埃多斯类型（der eidetische Typus in der Psychologie）。在心理学上，埃多斯指形象、遗觉（往事在脑中的形象化重现）。——译注


  注435  διωσόμεϑα是διωϑεῖσϑαι的将来时、直陈式、中动态、第一人称、复数。——译注


  注436  《柏拉图全集》（Platonis opera omnia），戈特弗里德·斯塔尔鲍姆校订和注释（Recensuit et commentariis instruxit G. Stallbaum），第三卷第2部分，哥达（Gothae），1840年，第177页。——原注


  注437  《神圣的柏拉图全集》（Omnia divini Platonis opera），马西利乌斯·斐奇努斯翻译，西蒙·格里诺伊斯校订并同希腊抄本相对照（tralatione M.Ficini, emendatione et ad Graecum codicem collatione S. Grynaei），弗罗本出版社（In officina Frobeniana），巴塞尔（Basileae），1546年，第189页。——原注


  注438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对《智者》的划分）。——原注


  注439  安提司特涅斯（Antisthenes，约公元前446－前366年），苏格拉底的学生，犬儒主义的开创者。据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6.1）记载：他最初是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后来前往后苏格拉底那儿，仿效其对外在事物的不动心，从而成为犬儒学派的奠基人；他第一个为逻各斯下定义：λόγος ἐστὶν ὁ τὸ τί ἦν ἤ ἔστι δηλῶν.［逻各斯是对某物曾是什么或是什么的揭示。］——译注


  注440  προσαγορεύειν［称呼］由前缀προς［在前面、向着］和动词ἀγορεύειν［宣布］构成，意思就变成了：称呼，即把……叫做……。——译注


  注441  προσγίγνεσϑαι也是由前缀προς［在前面、向着］和动词γίγνεσϑαι［发生］构成，从而具有“附着于（sich anschließen an）”、“寓于（beiwohnen）”的含义。——译注


  注442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im Ansprechen sagen wir nicht allein, das Angesprochene, der Mensch, sei。也可以译为：在谈及中我们不单单说那被谈及的东西是人。——译注


  注443  在亚里士多德的现存文本中，提到安提司特涅斯的仅仅5处，其中一处出于《论题篇》（104b21），两处出于《形而上学》（1024b32和1043b24），一处出于《政治学》（1284a15），一处出于《修辞学》（1407a10）。前三处与这儿所讨论的问题相关，海德格尔也加以了论述。后两处的内容分别是：


  《政治学》第三卷第13章（1284a11-22）：ὅϑεν δῆλον ὅτι καὶ τὴν νομοϑεσίαν ἀναγκαῖον εἶναι περὶ τοὺς ἴσους καὶ τῷ γένει καὶ τῇ δυνάμει, κατὰ δὲ τῶν τοιούτων οὐκ ἔστι νόμος· αὐτοὶ γάρ εἰσι νόμος. καὶ γὰρ γελοῖος ἂν εἴη νομοϑετεῖν τις πειρώμενος κατ' αὐτῶν. λέγοιεν γὰρ ἂν ἴσως ἅπερ Ἀντισϑένης ἔφη τοὺς λέοντας δημηγορούντων τῶν δασυπόδων καὶ τὸ ἴσον ἀξιούντων πάντας ἔχειν. διὸ καὶ τίϑενται τὸν ὀστρακισμὸν αἱ δημοκρατούμεναι πόλεις, διὰ τὴν τοιαύτην αἰτίαν· αὗται γὰρ δὴ δοκοῦσι διώκειν τὴν ἰσότητα μάλιστα πάντων, ὥστε τοὺς δοκοῦντας ὑπερέχειν δυνάμει διὰ πλοῦτον ἤ πολυφιλίαν ἤ τινα ἄλλην πολιτικὴν ἰσχὺν ὠστράκιζον καὶ μεϑίστασαν ἐκ τῆς πόλεως χρόνους ὡρισμένους.［因此，显然立法必定只针对那些在出生和能力上相似的人；而对于那些〈杰出者〉，是没有法律的，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法律。那试图为他们立法的人将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或许会说出安提司特涅斯曾讲过的：当兔子们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并要求大家都应享有平等时，狮子们回答说〈你们有爪牙吗？〉因此，那些实行民主政制的城邦由于该原因而制定了陶片放逐法（译按：也称作贝壳放逐法），因为它们在所有事情中最为追求平等，以至于面对那些看起来或者由于财富、或者由于广受爱戴、或者由于某种别的政治力量而在能力上高出一头的人，他们施以陶片放逐法，定期将他们逐出城邦。］


  《修辞学》第三卷第4章（1407a10-11）：καὶ ὡς Ἀντισϑένης Κηφισόδοτον τὸν λεπτὸν λιβανωτῷ εἴκασεν, ὅτι ἀπολλύμενος εὐφραίνει.［安提司特涅斯把瘦削的克菲索多托斯比作乳香，因为他在耗掉自己的同时也予人以快乐。］——译注


  注444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原注


  注445  ϑέσις δέ ἐστιν ὑπόληψις παράδοξος τῶν γνωρίμων τινὸς κατὰ φιλοσοφίαν［论题是在哲学上与某种众所周知的看法相左的论断］，这句话也可以译为：“论题是哲学上的某位人物所提出的与众所周知的看法相左的论断”或“论题是哲学上的某位著名人物所提出的违反一般人意见的论断”。这三种理解和译法都有道理。第一种理解，乃是将τῶν γνωρίμων τινὸς κατὰ φιλοσοφίαν［在哲学上诸众所周知的看法中的某种］看作一个整体，并且παράδοξος［相左、违反一般人的意见的］限定τινός。第二种理解，将τινὸς κατὰ φιλοσοφίαν［属于哲学中的某位人物/属于某个哲学家］看作整体，而παράδοξος限定τῶν γνωρίμων［诸众所周知的东西］。第三种理解，也是将τῶν γνωρίμων τινὸς κατὰ φιλοσοφίαν［属于在哲学上众所周知的人中的某位/属于某位著名哲学家］看作一个整体，但将παράδοξος［违反一般人的意见的］作独立理解。——译注。


  注446  ein Dafürhalten，也可以译为“一种认为”。——译注


  注446a  《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9章，1024b.26以下：λόγος δὲ ψευδὴς ὁ τῶν μὴ ὄντων, ᾗ ψευδής, διὸ πᾶς λόγος ψευδὴς ἑτέρου ἤ οὗ ἐστὶν ἀληϑής, οἷον ὁ τοῦ κύκλου ψευδὴς τριγώνου. ἑκάστου δὲ λόγος ἔστι μὲν ὡς εἷς, ὁ τοῦ τί ἦν εἶναι, ἔστι δ' ὡς πολλοί, ἐπεὶ ταὐτό πως αὐτὸ καὶ αὐτὸ πεπονϑός, οἷον Σωκράτης καὶ Σωκράτης μουσικός （ὁ δὲ ψευδὴς λόγος οὐϑενός ἐστιν ἁπλῶς λόγος）· διὸ Ἀντισϑένης ᾤετο εὐήϑως μηϑὲν ἀξιῶν λέγεσϑαι πλὴν τῷ οἰκείῳ λόγῳ, ἓν ἐφ' ἑνός· ἐξ ᾧν συνέβαινε μὴ εἶναι ἀντιλέγειν, σχεδὸν δὲ μηδὲ ψεύδεσϑαι. ἔστι δ' ἕκαστον λέγειν οὐ μόνον τῷ αὐτοῦ λόγῳ ἀλλὰ καὶ τῷ ἑτέρου.［假的逻各斯之为假的，乃是就它关乎不是者来说的。因此，所有的逻各斯对于那异于它自身之对象的东西来说——对于它自身的对象来说它是真的——都是假的；例如，圆的逻各斯对于三角形来说就是假的。每个东西之逻各斯一方面作为一，即是其所是之逻各斯，另一方面又作为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自身和遭遇到某种事情的它是同一的，例如，苏格拉底和有教养的苏格拉底（而假的逻各斯根本不是关于任何东西的逻各斯）。因此，安提司特涅斯头脑简单地认为，除了被自己的逻各斯所说之外，不能被任何东西所说，即一对一；由此就得出，既不可能有自相矛盾，也几乎不可能有犯错这回事。然而，每个东西不仅可以被它自己的逻各斯说，而且也被其他东西的逻各斯说。］——译注


  注447  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自我认识的偶像》（Die Idole der Selbsterkenntnis）。载于：《论文与文章》（Abhandlungen und Aufsätze），莱比锡，1915年，第3-168页。（第二版：《论价值的颠覆》（Vom Umsturz der Werte），《论文与文章》经过审订的第二版，莱比锡，1919年）。——原注


  注448  σύνϑεσις［联结］在这儿也可以直接译为“综合”。——译注


  注449  德文原文作第28章，有误。——译注


  注450  也可以简单译为：“命名”。——译注


  注451  纳托尔普，《安提司特涅斯》（Antisthenes）。载于：《保利经典古代文化研究学实用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zyk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新版，格奥尔格·维索瓦（Georg Wissowa）编辑。第一卷，斯图加特，1894年。第2538-2545栏。——原注


  注452  费迪南德·迪姆勒 （F. Dümmler），《安提司特尼卡》（Antisthenica）。哲学博士论文（Phil. Diss.），哈勒，1882年。关于赫尔曼·乌泽纳，见第313页，注14。——原注


  德文原文作1822年，有误。——译注


  注453  见附录。——原注


  注454  δύναμις ἐπικοινωνίας［交往之可能性］，也可以译为“分有之可能性”、“共享之可能性”。——译注


  注455  海德格尔页边注：没有πρός［向着］、ἐπι［冲着］之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原注


  注456  χωρίς［分离］，也具有“除……之外”、“若无……就……”等意思。——译注


  注457  德语bedingt（有条件的），词干就是Ding（事物）。——译注


  注458  ausnehmen（取出、拿出）作为反身动词使用，意思就是：显出（某种样子）、看起来。——译注


  注459  κεχώρηκεν是动词χωρέω［行进］的完成时、直陈式、主动态、第三人称单数。——译注


  注460  海德格尔页边注。关于ἔχειν［拥有］：在自身中于-自己那儿。——原注


  注461  参见主要部分§36和§37。——原注


  注462  即上段话中所指出的《智者》253b8-253c3：ἐπειδὴ καὶ τὰ γένη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κατὰ ταὐτὰ μείξεως ἔχειν ὡμολογήκαμεν, ἀρ' οὐ μετ' ἐπιστήμης τινὸς ἀναγκαῖον διὰ τῶν λόγων πορεύεσϑαι τὸν ὀρϑῶς μέλλοντα δείξειν ποῖα ποίοις συμφωνεῖ τῶν γενῶν καὶ ποῖα ἄλληλα οὐ δέχεται; καὶ δὴ καὶ διὰ πάντων εἰ συνέχοντ' ἄττ' αὔτ' ἐστιν, ὥστε συμμείγνυσϑαι δυνατὰ εἰναι, καὶ πάλιν ἐν ταῖς διαιρέσεσιν, εἰ δι' ὅλων ἕτερα τῆς διαιρέσεως αἴτια;［既然我们已经同意诸属能够同样地彼此混合，那么，那想正确地显示何样的属同何样的属相和谐，以及何样的不接受彼此和谐的人，岂不必然依照某种知识通过诸逻各斯来往前走？此外，是否有某些贯穿一切并将之加以聚合的东西，以至于它们能够混合在一起？此外，在各种分开中，是否有某些另外的东西作为分开的原因而贯穿一切？］——译注


  注463  《柏拉图的〈智者〉和〈政治家〉》（The Sophistes and Politicus of Plato），带有刘易斯·坎贝尔（Lewis Campbell）的文本校订和英文注释。牛津，1867年，第144页。——原注


  注464  εἰδος［种］，这儿直接音译为“埃多斯”似乎更好。——译注


  注465  海德格尔页边注：不充分。γένος［属］：曾经。εἰδος［种］：外观、在场。364.［= 本版中的第534页］。——原注


  注466  海德格尔页边注：宽泛意义上的在打交道中。——原注


  注467  见附录。——原注


  注468  朱利斯·斯腾策尔，《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辩证法的发展之研究》（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platonischen Dialektik von Sokrates zu Aristoteles），布莱斯高，1917年。——原注


  注469  海德格尔页边注（在以下这些说明的页边上）：1.参阅后面的一段话，2.δηλοῦν［揭示］，参见后面的ἀποφαίνεσϑαι［显示］、ἀληϑεύειν［去蔽］。——原注


  注470  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二卷第1章（993b9以下）说过类似的话：ὥσπερ γὰρ τὰ τῶν νυκτερίδων ὄμματα πρὸς τὸ φέγγος ἔχει τὸ μεϑ' ἡμέραν, οὕτω καὶ τῆς ἡμετέρας ψυχῆς ὁ νοῦς πρὸς τὰ τῇ φύσει φανερώτατα πάντων.［我们灵魂中的智性直观，对于万物中本性上最明显的东西，犹如蝙蝠的眼睛之于白昼。］——译注


  注471  海德格尔页边注：识破。——原注


  注472  编者注：这一表达仅仅出现在莫泽尔的笔记那儿。——原注


  注473  海德格尔页边注：时间。εἴδη ［种］、γένη ［属］。——原注


  注474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75  μέγιστα γένη［最大的属］，也可以译为“最高的属”。——译注


  注476  即注意κεκοινωνηκέναι一词。κεκοινωνηκέναι是动词κοινωνεῖν［结合］的完成时、主动态、不定式。——译注


  注477  参见主要部分§74。——原注


  注478  海德格尔这儿对Οὐκοῦν αὐτῶν ἕκαστον τοῖν μὲν δυοῖν ἕτερόν ἐστιν, αὐτὸ δ' ἑαυτῷ ταὐτόν［因此，它们中的每个都异于其他两个，而自身同于自身］这句话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这儿讲的是前面所提出来的ὄν［是］、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这三个属中的每一个，都不同于其他两个，但又同于自身。而海德格尔在这儿却将ἕκαστον τοῖν μὲν δυοῖν［每一个之于另外两个］理解为了“κίνησις［动］和στάσις［静］这两者中的每一个”，这无论是在理解上还是语法上，都说不通。之所以出现与格τοῖν δυοῖν，那是ἕτερόν［不同于……］要求的。——译注


  注479  海德格尔页边注：起作用，在当权：δύναμις［可能性］。——原注


  注480  见附录。——原注


  注481  253d5-253e2。参见主要部分§74。——原注


  注482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83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84  228c和248a-249c。参见主要部分§70。——原注


  注485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86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87  参见主要部分§77。——原注


  注488  256a1。参见主要部分§77。——原注


  注489  ποιεῖν［使得］，在前面也译为“创制”。——译注


  注490  参见《智者》219b4以下。见主要部分§41。——原注


  注491  πρός τι［之于某种东西］，也可以译为“相对于某种东西”。——译注


  注492  编者注：这一阐释既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也出现在各种笔记中。——原注


  注493  vernichten，在德语中的日常意思是“消灭”、“毁掉”、“否定”。我这儿根据其构词法，权且将Ver-nichten海德格尔这一有意的表达译为：不-化。——译注


  注494  海德格尔页边注：筹划。——原注


  注494a  依照海德格尔手稿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94b  依照海德格尔手稿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494c  《智者》258e1：τε καὶ κατακεκερματισμένην ἐπὶ πάντα τὰ ὄντα πρὸς ἄλληλα［并且分散于所有彼此相对的是者身上。］——译注


  注494d  《巴门尼德》144b4以下：Κατα κεκερμάτισται ἄρα ὡς οἷόν τε σμικρότατα καὶ μέγιστα καὶ πανταχῶς ὄντα, καὶ μεμέρισται πάντων μάλιστα, καὶ ἔστι μέρη ἀπέραντα τῆς οὐσίας.［因此，所是分散为了最小的、最大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是者，在一切中它最为被分开，并且它的部分是无限的。］——译注


  注494e  《斐德罗》265d4：εἰς μίαν τε ἰδέαν συνορῶντα ἄγειν τὰ πολλαχῇ διεσπαρμένα.［把那些在许多方面分散开的东西放在一起看，并将之带入单一理念之下。］——译注


  注495  Vereinzelung，也可以直接译为“个别化”。——译注


  注496  Versachlichung的一般意思是“客观化”、“具体化”。——译注


  注497  出现在莫泽尔和魏斯的笔记中。——原注


  注498  见附录。——原注


  注499  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标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的对立“理论”。——原注


  注500  同样位于莫泽尔的笔记中。——原注


  注500a  海德格尔这儿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的这四种方式，其实首先出现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第10章（11b17以下）：Λέγεται δὲ ἕτερον ἑτέρῳ ἀντικεῖσϑαι τετραχῶς, ἤ ὡς τὰ πρός τι, ἤ ὡς τὰ ἐναντία, ἤ ὡς στέρησις καὶ ἕξις, ἤ ὡς κατάφασις καὶ ἀπόφασις. ἀντίκειται δὲ ἕκαστον τῶν τοιούτων, ὡς τύπῳ εἰπεῖν, ὡς μὲν τὰ πρός τι οἷον τὸδιπλάσιον τῷ ἡμίσει, ὡς δὲ τὰ ἐναντία οἷον τὸ κακὸν τῷ ἀγαϑῷ, ὡς δὲ κατὰ στέρησιν καὶ ἕξιν οἷον τυφλότης καὶ ὄψις, ὡς δὲ κατάφασις καὶ ἀπόφασις οἷον κάϑηται—οὐ κάϑηται.［一个东西在四种方式上被说成是同另一个东西相对立：或者如“相对物”那样、或者如“相反者”那样、或者如“缺失”与“具有”那样、或者如“肯定”与“否定”那样。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对立的，概而言之，如“相对物”那样——例如两倍同一半相对立，如“相反者”那样——例如坏同好相对立，如“缺失”与“具有”那样——如盲瞎和视力，如“肯定”与“否定”那样——如他坐着和他不坐着。］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10章（1018a20以下）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则略有差异：Ἀντικείμενα λέγεται ἀντίφασις καὶ τἀναντία καὶ τὰ πρός τι καὶ στέρησις καὶ ἕξις καὶ ἐξ ᾧν καὶ εἰς ἃ ἔσχατα αἱ γενέσεις καὶ φϑοραί· καὶ ὅσα μὴ ἐνδέχεται ἅμα παρεῖναι τῷ ἀμφοῖν δεκτικῷ, ταῦτα ἀντικεῖσϑαι λέγεται.［所谓对立，指矛盾，相反，相对物，缺失和具有，以及生成和毁灭由之和向之的〈两个〉极点；此外，那些不能同时在场于那可接受两者的东西中的，也被称作对立。］——译注


  注501  海德格尔页边注：以及ἕν［一］，《形而上学》第五卷第6章。——原注


  注502  见附录。——原注


  注503  根据238c5以下。参见主要部分§61。——原注


  注504  参见218d3以下。参见主要部分§40。——原注


  注505  海德格尔页边注：λέγειν［说］：收集、聚集某种东西。——原注


  注506  海德格尔页边注：在自己那儿进行指点的交织。——原注


  注507  也可以译为“生活本身”。——译注


  注508  海德格尔页边注：1.有站立处，立于自身。2.在这种站立处那儿持续：停留。——原注


  注509  Schulhorizont，似乎也可以直接译为“书本见识”。——译注


  注510  如《克拉底律》424e4以下：οὕτω δὴ καὶ ἡμεῖς τὰ στοιχεῖα ἐπὶ τὰ πράγματα ἐποίσομεν, καὶ ἓν ἐπὶ ἕν, οὗ ἂν δοκῇ δεῖν, καὶ σύμπολλα, ποιοῦντες ὃ δὴ συλλαβὰς καλοῦσιν, καὶ συλλαβὰς αὖ συντιϑέντες, ἐξ ᾧν τά τε ὀνόματα καὶ τὰ ῥήματα συντίϑενται· καὶ πάλιν ἐκ τῶν ὀνομάτων καὶ ῥημάτων μέγα ἤδη τι καὶ καλὸν καὶ ὅλον συστήσομεν.［我们也这样将诸字母用在各种事情身上，并且是一对一；一旦看起来有必要，则将多个字母放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音节，并且复又将几个音节放在一起，由之组成各种名词和动词。然后再次从各种名词和动词中结合出某种大的、优美的和整体的东西。］——译注


  注511  海德格尔页边注：作为关于词形（Wortform）和词义性能（Bedeutungsleistungen）的称号。——原注


  注512  在莫泽尔的笔记中，海德格尔在λέγειν［说］这个词下面打了着重号，并且在页边要求参阅主要部分§76（本版）。——原注


  注513  也可以译为：通过谈及事情而来的谈论事情。——译注


  注514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见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的划分）。——原注


  注515  海德格尔页边注：更准确地——首先是“关于什么（Worüber）”。——原注


  注516  海德格尔页边注：各种单词（Wörter）？——原注  Wörter和Worte作为Wort的两种复数形式，在意思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指以语音、字母为单位而不以意义为单位的单词、语词；而后者指话语、言语。——译注


  注517  直译当为“言语的一种多样性”。——译注


  注518  海德格尔页边注：各种单词！——原注


  注519  参见主要部分§75。——原注


  注520  海德格尔页边注：意向性的，诠释学的！生存。——原注


  注521  海德格尔页边注：质朴的、是态学上的敉平，这种敉平后来在黑格尔那儿成为了有意识的任务！——原注


  注522  Wortlaut在日常德语中的意思是：“字句”、“条文”、“文本”。——译注


  注523  海德格尔页边注：ὑπο-［在……下面］，何种意义？——原注    ὑπακούειν由前缀ὑπο-和动词ἀκούειν［听］组合而成，从而具有hinhören（倾听）、anhören（听出）的意思。——译注


  注524  海德格尔页边注：还没有走得如此远。亚里士多德恰恰把σημαντικὸς λόγος［进行意指的逻各斯］同ἀποφαντικός［进行显示的］区分开来。柏拉图——这之于那——作为一般地意指某种东西。——原注


  注525  海德格尔页边注：即是态学上独一无二的东西（ontologisch einzigartige），因为生存论-诠释学上的东西（existenzial-hermeneutische）。——原注


  注526  在日常德语中，Zeitwort的意思就是“动词”。——译注


  注527  在莫泽尔的笔记中海德格尔写作：所关于的（worum）。海德格尔页边注：在行动中（im Tun），人们向来实践性地、理论性地与之“相关（zu tun）”的那个何所关（womit）。ὄνομα［名词］：“所关于的（das Worum）”。ῥῆμα［动词］：关乎（das sich Handeln um）；关乎什么的那个关乎。——原注


  注528  海德格尔页边注：这两个术语原则上意指着〈该区别〉。——原注


  注529  海德格尔页边注：从现象学的思考来看，柏拉图的区分甚至是更为根本的。质朴的源始性，它没有把情状作为情状来看，而是从“各种情绪”出发走向它——或者始终停留在它那儿。——原注


  注530  《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第2章16a19以下和第3章16b6。——原注


  《解释篇》第2章（16a19以下）：Ὄνομα μὲν οὖν ἐστὶ φωνὴ σημαντικὴ κατὰ συνϑήκην ἄνευ χρόνου, ἧς μηδὲν μέρος ἐστὶ σημαντικὸν κεχωρισμένον.［名词是无时间的、根据约定俗成而来的能够进行意指的声音，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够独立地意指某种东西。］ 第3章（16b6）：Ῥῆμα δέ ἐστι τὸ προσσημαῖνον χρόνον, οὗ μέρος οὐδὲν σημαίνει χωρίς.［动词是此外还意指着时间的东西，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独立地意指某种东西。］——译注


  注531  海德格尔的补充：或者（ἀπο［出于］？）——原注


  注532  海德格尔页边注：在场。εἰναι［是］、“系词”这种是！——原注


  注533  海德格尔页边注：为什么？——原注


  注534  海德格尔页边注：甚至也不是如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σημαντικός［能够进行意指的］？——原注


  注535  海德格尔页边注：不是语词-多样性（Wörter-Mannigfaltigkeit），而是言语-整体性（Worte-Ganzheit）。——原注


  注536  海德格尔页边注：对ὀνομάζειν［命名］的这种解释，过于根据完成了的λόγος［逻各斯］。ὀνομάζειν［命名］还不是一种这样的东西！只要基于语言的起源来追问。于是，ὄνομα［名词］ = ῥῆμα［动词］。——原注


  注537  海德格尔页边注：命名的解释之意义和当下化之意义是何种？持留？——第一次识得？理想命题结构之可能性。它是它——它如此叫什么。被意指的东西——首先仅仅作为、即在坍塌中仅仅作为被意指的东西。这两个终点——首先命名并且最后闲谈——如何相遇？——原注


  注538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见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的划分）。——原注


  注539  海德格尔页边注：也即是说，我们绝不可以把这儿所讨论的东西视为陈词滥调——，相反，我们必须总是将之视为难题。——原注


  注540  海德格尔页边注：这从哪儿和如何？已经-“是”-依寓于！——原注


  注541  海德格尔页边注：在这儿不仅仅同理论命题相关，或者不完全限于理论命题。——原注


  注542  海德格尔页边注：揭示性的。——原注


  注543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见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分析的划分）。——原注


  注544  《智者》260a5-261c5。参见主要部分§79。——原注


  注545  见附录。——原注


  注546  根据海德格尔而来的标题（见主要部分§79）。——原注


  注547  在这儿也可以直接把δοξαστική译为“意见术”，把φανταστική译为“想象术”。——译注


  注548  如果考虑到同名词Vorstellung（表象）的联系，也可以译为“单单表象”，只不过这儿的“表象”作动词用。——译注


  注549  见附录。——原注


  《论灵魂》第三卷第3章（428a25-428b9）：ὅτι οὐδὲ δόξα μετ' αἰσϑήσεως, οὐδὲ δι' αἰσϑήσεως, οὐδὲ συμπλοκὴ δόξης καὶ αἰσϑήσεως, φαντασία ἂν εἴη, διά τε ταῦτα καὶ διότι οὐκ ἄλλου τινὸς ἔσται ἡ δόξα, ἀλλ' ἐκείνου, εἴπερ ἔστιν, οὗ καὶ ἡ αἴσϑησις· λέγω δ', ἐκ τῆς τοῦ λευκοῦ δόξης καὶ αἰσϑήσεως ἡ συμπλοκὴ φαντασία ἔσται· οὐ γὰρ δὴ ἐκ τῆς δόξης μὲν τῆς τοῦ ἀγαϑοῦ, αἰσϑήσεως δὲ τῆς τοῦ λευκοῦ. τὸ οὖν φαίνεσϑαι ἔσται τὸ δοξάζειν ὅπερ αἰσϑάνεται, μὴ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ός. φαίνεται δέ γε καὶ ψευδῆ, περὶὧν ἅμα ὑπόληψιν ἀληϑῆ ἔχει, οἷον φαίνεται μὲν ὁ ἥλιος ποδιαῖος, πιστεύεται δ' εἰναι μείζων τῆς οἰκουμένης· συμβαίνει οὖν ἤτοι ἀποβεβληκέναι τὴν ἑαυτοῦ ἀληϑῆ δόξαν, ἥν εἰχε, σωζομένου τοῦ πράγματος, μὴ ἐπιλαϑόμενον μηδὲ μεταπεισϑέντα, ἤ εἰ ἔτι ἔχει, ἀνάγκη τὴν αὐτὴν ἀληϑῆ εἰναι καὶ ψευδῆ. ἀλλὰ ψευδὴς ἐγένετο ὄτε λάϑοι μεταπεσὸν τὸ πρᾶγμα. οὔτ' ἄρα ἕν τι τούτων ἐστὶν οὔτ' ἐκ τούτων ἡ φαντασία.［想象既不是带有感觉的意见，也不是由感觉而来的意见，也不是意见和感觉的结合；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那些理由之外，还在于，意见所关乎的东西无非是感觉所关乎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如果〈想象〉是〈意见和感觉的结合〉，那么，〈白之〉想象就来自白之意见和白之感觉的结合，因为它肯定不来自善之意见和白之感觉的结合；于是，想象活动就将是对那被感觉的东西形成意见，并且是非偶然地。然而，一些对之同时具有真信念的东西，能够显现为假的；例如，太阳的直径显现为一步之阔，却被相信为比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更大。因此就会得出：要么，一个人在事情保持原样、他本人既未忘记也未改变看法的情形下却抛弃他对该事情的真意见；要么，如果他还是持有该意见，那么这同一意见就必然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是，只有当事情已经变化了却没有注意到，意见才会变成假的。因此，想象既不是这两者中的某一个，也不从这两者而来。］——译注


  注550  德文原文作258a8，有误。——译注


  注551  Vollständigkeit，本意是“完整”、“完整性”。——译注


  注552  dieses sich Freimachen也可以译作：这种使自己自由。——译注


  注553  为编者所补充。——原注


  注554  也可以译作：让被看中的肯定和否定。——译注


  注555  ὂν ὡς ἀληϑές［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也可以译为“作为真东西的是者”。——译注


  注556  维尔讷·耶格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之发生史研究》（Studien zu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Metaphysik des Aristoteles），柏林，1912年。按照第51页以下的意义。——原注


  注557  das〈这个定冠词〉，被海德格尔划掉了。——原注


  注558  维尔讷·耶格尔，在前面所引书中，按照第26页以下的意义。——原注


  注559  见补充8，以及注556. ——原注


  注560  不可辨读。——原注


  注561  参见《论灵魂》第三卷第8章，431b21。——原注


  注562  ὄντως ὄν［以是的方式是着的东西］，也可以译为“真实的是者”。——译注


  注563  即该书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这一章一般被标记为第九章，但也被标记为第10章。——译注


  注564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3章，1144a4以下。——原注


  注565  德文原文作das so Aufdeckte，似乎当为das so Aufgedeckte。——译注


  注566  《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1051b24。——原注


  注567  见注556。——原注


  注568  《形而上学》第二卷第1章，993b26以下。——原注


  注569  编辑者所补充。——原注


  注570  海德格尔要求参见第29个补充（对页220的补充）。——原注


  注571  《辩谬篇》第一卷第11章，171b3以下。——原注


  注572  同上，第一卷第8章，169b23。——原注


  注573  同上，第一卷第11章，171b4。——原注


  注574  同上，第一卷第8章，169b23以下。——原注


  注575  《修辞学》第一卷第1章，1355b17。——原注


  注576  编辑者的补充：对过渡的划分显示出：1.同实际发生的相比，海德格尔打算在过渡中更多地进行阐述，2.实际的讲座进程仅仅部分地同划分之计划相应。——原注


  注577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1004b9。——原注


  注578  参见《形而上学》第六卷第2章，1026a32以下，以及《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1051a35以下。——原注


  注579  《前苏格拉底残篇》，赫尔曼·第尔斯篇，希腊文-德文对照本，第二卷，第4版，柏林，1922年。——原注


  注580  Dialexeis又称为δισσόι λόγοι，即所谓的“双重论证”或“对照论证”，意思是从论证的两方进行考虑，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所讨论的问题。它是古代希腊的一种修辞学练习；在当时，修辞学的学生在进行写作和演讲时，被要求从论争的两方分别立论。——译注


  注58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Geschichte des Peloponnesischen Krieges）。——原注


  注582  参见《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1章，1069a18以下。——原注


  注583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2章，1003b6。——原注


  注584  不可辨读的。——原注


  注585  编辑者注：也许指的是：进行预期的（gewärtigenden）。——原注


  注586  如果考虑到Wesen 同Sein在词源上的关系，也可以将之译作“所是”。——译注


  注587  Daneben，本意是“在旁边”。——译注


  注588  Vermeinen，我一般将之译为“意指”，在这儿根据上下文译作“误以为”。——译注


  注589  日常德语中并无Ausgebbarkeit这一名词。基于这儿的讨论，译者认为该词通过构词法由动词ausgeben（冒充）而来，故译为“可冒充性”。——译注


  注590  1923/1924冬季学期讲座，即《全集》第17卷，《现象学研究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该讲座是海德格尔前往马堡后开设的第一次讲座。——译注


  注591  也参见过渡§29，以及补充25和32。——原注


  注592  编辑者补充。——原注


  注593  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性（heit）。根据意义被编辑者所补充。——原注


  注594  根据贝克尔页码，补全当为6a15。——译注


  注595  标题为编辑者所加。——原注


  注596  编辑者补充。——原注


  注597  基于海德格尔在这儿的强调，如果要加以对应的话，Widerspruch也可以译为：“冲突地说”或“自相反对地说”。——译注


  注598  编辑者的补充。——原注


  注599  编辑者的补充。——原注


  注600  基于海德格尔的手稿而来的标题。——原注


  注601  ὄνομα［语词］，也具有“名称”、“名词”的意思。——译注


  注602  νόμος，除了具有法律的意思外，也有习俗、惯例的意思。——译注


  注603  Sachkenner，在日常德语中的意思是：专家、能手。——译注


  注604  不可辨读的。——原注


  注605  编辑者所补充。——原注


  注606  φύσει［自然地］，在这儿也可以译为“在本性上”。——译注


  注607  海曼·施泰因塔尔（Hyemann Steinthal），《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儿的语言学史——尤其考虑到逻辑学》（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i den Griechen und Römer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ie Logik）。两部分，柏林1862-1863年，增补和修订版，柏林1890-1891年。——原注


  注608  编辑者所补充。——原注


  注609  无论是贝克尔本还是牛津古典本，希腊文都作μηδετέρου ὑπάρχοντος τούτων［这些中一个都不存在着］。——译注


  注610  该过渡课，基于其概况性质它或许会扰乱讲座文本的连续性，故把它单独放在这儿。——原注


  注611  《智者》251a5以下：{ΞΕ.} Λέγωμεν δὴ καϑ' ὅντινά ποτε τρόπον πολλ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ταὐτὸν τοῦτο ἑκάστοτε προσαγορεύομεν. {ΘΕΑΙ.} Οἷον δὴ τί; παράδειγμα εἰπέ. {ΞΕ.} Λέγομεν ἄνϑρωπον δήπου πόλλ' ἄττα ἐπονομάζοντες, τά τε χρώματα ἐπιφέροντες αὐτῷ καὶ τὰ σχήματα καὶ μεγέϑη καὶ κακίας καὶ ἀρετάς, ἐν οἷς πᾶσι καὶ ἑτέροις μυρίοις οὐ μόνον ἄνϑρωπον αὐτὸν εἶναί φαμεν, ἀλλὰ καὶ ἀγαϑὸν καὶ ἕτερα ἄπειρα, καὶ τἆλλα δὴ κατὰ τὸν αὐτὸν λόγον οὕτως ἓν ἕκαστον ὑποϑέμενοι πάλιν αὐτὸ πολλὰ καὶ πολλοῖς ὀνόμασι λέγομεν.［客人：让我们说一说，通过何种方式我们每次都用多个名称来称呼同一个东西。泰阿泰德：比如说？请说个例子。客人：当我们说人时，我们给出许多的名称，把各种颜色、形状、大小、丑恶和美德赋予他；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东西那儿，我们不仅说他是人，而且说他是善和无数其他的。依照同样的道理，这也适用于其他东西；我们把每个都设定为一，并且复又说它是多并用多个名称说它。］——译注


  注612  根据《康德—研究》中的通告，第29卷，1924年，第626页，海德格尔在后面那些关于下面这六个不同的地方举行了名为“根据亚里士多德而来的此是和真地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阐释）”［Dasein und Wahrsein nach Aristoteles （Interpretation von Buch VI der Nikomachischen Ethik）］的演讲（在1923/1924年冬季学期就业已做了计划）：12月1日哈根（Hagen），12月2日爱尔伯菲尔德（Elberfeld），12月3日科隆（Köln），12月5日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12月6日埃森（Essen），12月8日多特蒙德（Dortmund）。——原注


  注613  见讲座文本第7页和注1，以及第191页和注3（海德格尔页边注）。——原注


  注614  DIN A4，指的是德国工业标准A4规格的纸张。——译注


  注615  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5页。——原注


  注616  §1-§18，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7-135页。——原注


  注617  §19-§21，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35-144页。——原注


  注618  §22-§25，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44-179页。——原注


  注619  §27-§32，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89-225页。——原注


  注620  §26，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79-188页。——原注


  注621  见附录，尤其是补充8和补充9。——原注


  注622  §33-§49，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227-307页。——原注


  注623  §50-§55，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308-352页。——原注


  注624  §56-§81，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353-610页。——原注


  注625  §12a-c，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79-90页。——原注


  注626  §15b，γ, γγ，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18-121页。——原注


  注627  §24b，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168-171页。——原注


  注628  §30a，印刷出来的讲座文本第208-213页。——原注


  注629  海德格尔于1976年去世，《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正式出版于1975年。该书的编辑者在编后记中讲，该书的文本由海德格尔的手稿和他学生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结合而成。当莫泽尔将速记笔记转成打印稿之后，海德格尔本人曾多次通读该笔记的打印稿，并加上了一些页边注。编辑者还明确指出：Der hier abgedruckte Text ist auf Anweisung Heideggers aus der Handschrift und der Nachschrift nach den von ihm gegebenen Richtlinien zusammengesetzt.（这儿所刊印的文本，是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根据他所给出的准则由手稿和笔记结合而成。）。——译注


  注630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7年夏季学期马堡讲座，《全集》第24卷，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赫尔曼编辑（F.-W. von Herrmann），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75年，第472页。——原注


  注631  Platonis Opera. Recognovit brevique adnotatione critica instruxit Ionnanes Burnet. Oxonii e Typograheo Clarendoniano 1899 sqq. ［《柏拉图全集》。约翰·伯内特重新编辑，并带有简明批评性的注解。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99年以下。］——原注


  注632  托伊布讷出版社是由本尼迪克特·戈特黑尔夫·托伊布讷（Benedictus Gotthelf Teubner, 1784-1856）所建，出版有著名的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的“托伊布讷丛书（Biblotheca Teubneriana）”。——译注


  注633  Aristotelis Metaphysica, Recognovit W. Christ.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886.［《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威廉·克里斯特重新编辑。莱比锡，托伊布讷出版社，1886年。］ Aristotelis Physica, Recensuit Carolus Prantl.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879.［《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卡罗鲁斯·普伦德尔校订。莱比锡，托伊布讷出版社，1879年。］Aristotelis Ethica Nicomachea, Recognovit Franciscus Susemihl.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882.［《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弗朗西斯库斯·苏塞米尔重新编辑，莱比锡，托伊布讷出版社，1882年。］Aristotelis De Anima Libri III, Recensuit Guilelmus Biehl. Editio altera curavit Otto Apelt.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911.［《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三卷》，吉列尔姆斯·比勒重新编辑，再版由奥托·阿佩尔特加以了审订。莱比锡，托伊布讷出版社，1911年。］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Iterum edidit Dr. Adolphus Roemer. Editio stereotypa.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914.［《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阿道弗斯·勒默尔博士重新编辑。铅板印刷的版本。莱比锡，托伊布讷出版社，1914年。］Aristotelis Topica cum libro de sophisticis elenchis, E schedis Ioannis Strache edidit Maximilianus Wallies. Lipsiae in aedibus B.G. Teubneri 1923.［《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及辩谬篇〉》，马可西米利亚努斯·瓦利斯基于扬尼斯·斯特拉赫的本子编辑出版。莱比锡，托伊布讷出版社，1923年。］——原注


  注634  附录，补充1-5。——原注


  注635  见§26b。——原注


  注636  见第188页。——原注


  注637  附录，补充8-20。——原注


  注638  见§28a。——原注


  注639  见关于附录中“过渡”之划分的提纲，补充27。——原注


  注640  附录，补充25、27、28、31（结尾）。——原注


  注641  《逻辑学。真之问题》（Logik.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1925/1926冬季学期马堡讲座。《全集》第21卷。瓦尔特·比梅尔（Walter Biemel）编辑。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76年。尤其是第162-174页。——原注


  注642  附录，尤其是关于“过渡”的补充23和25。——原注


  注643  海德格尔在弗赖堡策林根区（Zähringen）罗特布克路（Rötebuckweg）47号的一座住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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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1975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80余卷（按计划将编成102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1—3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4部分，第82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30卷，其中前16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14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30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经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语 言


  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话，在睡梦中说话。我们总是在说话。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候，我们也总是在说话。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着某项活计，或者只是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是在说话。我们总是不断地以某种方式说话。我们说话，因为说话是我们的天性。说话首先并非源出于某种特殊的欲望。人们认为，人天生就有语言。人们坚信，与植物和动物相区别，人乃是会说话的生命体。这话不光是指，人在具有其他能力的同时也还有说话的能力。这话的意思是说，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这是威廉姆·冯·洪堡的一个讲法。然而，有待思索的事情还是：何谓人？


  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触处可见语言。所以用不着奇怪，一旦人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他便立即遇到语言，从而着眼于由语言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的决定性方面来规定语言。人们深思熟虑，力图获得一种观念，来说明语言普遍地是什么。适合于每个事物的普遍性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本质。按流行之见，一般地把普遍有效的东西表象出来，乃是思想的基本特征。据此，对语言的思考和论述就意味着：给出一个关于语言之本质的观念，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这一观念与其他观念区别开来。注1我这个演讲仿佛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本演讲的标题并不叫“论语言的本质”，而只是叫“语言”。我们说“只是”，同时又显然立下了一个十分狂妄的超出我们的意图的标题，尽管我们在此满足于对语言作一些探讨。然而，关于语言的谈论或许比关于沉默的写作还要糟糕。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以强暴，并不想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我们并不想把语言之本质归结为某个概念，以便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用的、满足一切表象活动的语言观点。


  探讨语言意味着：恰恰不是把语言，而是把我们，带到语言之本质的位置那里，也即：聚集入大道之中。注2


  我们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语言本身就是语言。受过逻辑训练的心智能够计算一切，因而最为盛气凌人；它称前面这种话是毫无内容的同义反复。仅仅把同一回事情说上两遍——语言是语言，这如何让我们深入呢？但我们并不想深入更远的地方。我们唯求仅此一次便达于我们已经居留的所在。


  因此我们就要思量：语言本身的情形如何？因此我们就要问：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我们答曰：语言说话（Die Sprache spricht）。这当真是一个答案吗？也许就是吧；也就是说，在我们弄清楚了什么叫说话之时。


  于是，对语言的深思便要求我们深入到语言之说话中去，以便在语言那里，也即在语言之说话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话中，取得居留之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达某个领域，在此领域范围内，下面这样一回事情或成功或失败，即：语言从这个领域而来向我们道出其本质。我们把说话委诸语言。我们既不想根据非语言本身所是的其他东西来论证语言，也不想用语言来说明其他事物。


  1784年8月10日，哈曼致信赫尔德尔，信中写道（见《哈曼文集》，罗特编辑，第七卷，第151-152页）：


  
“倘若我像德莫斯提尼斯注3那样口若悬河，那么，我顶多也只能把一个唯一的词语重复三遍：理性就是语言，就是λόγος［逻各斯］。我啃着这块硬骨头，并将终身啃咬下去。对我来说，在这一深渊之上始终还是幽暗莫测的。我却总是翘首期待着一位天使，为我捎来一把开启此深渊之门的钥匙”。

  


  对哈曼来说，此种深渊在于：理性就是语言。哈曼试图去道说何谓理性；做这种努力时，他回到语言那里。对理性的考察落入某个深渊深处。但此种深渊仅仅由于理性是以语言为依据的吗？甚或，语言本身就是这个深渊吗？我们所说的深渊是基础之消失和基础之缺乏，我们因此要寻求基础并企图达到某个基础。注4然而我们现在并不是追问什么是理性，而是要径直沉思语言，并且把“语言是语言”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命题当作我们的指导线索。这个命题并没有把我们带向语言所赖以建基的其他事物那里。它也不是要说明语言本身是不是其他事物的基础。“语言是语言”，只消我们坚持在这个命题所道说的东西那里，它就让我们盘桓于某个深渊之上。


  语言是：语言。注5语言说话。如若我们一任自己沉入这个命题所指示的深渊中，那我们就没有沦于空洞。我们落到一个高度，其威严开启一种深度。这两者测度出某个处所，在其中，我们就会变得游刃有余，去为人之本质寻觅居留之所。


  对语言的沉思意味着：以某种方式通达语言之说话，从而使得这种说话作为那种允诺终有一死者的本质以居留之所的东西而发生出来。


  那么，何谓说话呢？流俗之见认为，说话是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说话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动的传达。而人类心灵运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根据这种语言规定，有三点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并且最主要的一点：说话是一种表达。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这是最为流行的观念了。这种观念以这样一种想法为前提：一个内在的东西表达自己。如果把语言看做表达，那就是从外部来表象语言，而这恰恰是由于人们通过回溯到某个内在之物来说明表达。


  其次，说话是人的一种活动。据此我们必得认为：人说话，并且人向来说一种语言。我们因此不能认为：语言说话；因为后者乃意味着：语言才产生人，才给出（er-gibt）人。倘若这样来看，则人就是语言的一个保证了。


  最后，人的表达始终都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和再现。


  人们早已知道，上述对语言特性的标画是不足以界定语言之本质的。而当人们把语言之本质确定为表达时，人们便给它以一个更为广大的规定，即：人们把表达看作人类各种活动中的一种，并把它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去。


  与这种把语言标画为纯粹人类功能之一的做法相对，另外有人强调，语言之词语有其神性的本源。《约翰福音》序言开篇就说，词语最初与上帝同在。注6但人们不光是要把本源问题从理性逻辑的说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想消除对语言的纯粹逻辑描述的界限。与那种把概念当作词语意义的唯一特性的观点相反，人们把语言的形象特征和符号特征推到突出的地位上。于是乎，人们致力于生物学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神学和诗学，以期更为广泛地描述和说明语言现象。


  可是，人们在那里首先把一切陈述与自古以来起决定作用的语言显现方式联系起来。人们因此强化了语言之本质整体已经凝固的方面。所以，两千五百年以来，逻辑语法的、语言哲学的和语言科学的语言观念才始终如一，尽管关于语言的知识已经不断地增长和变化了。人们甚至可以把这一事实引为一个证据，来说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无可动摇的正确性。没有人胆敢宣称上述语言观——即认为语言是对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是人的活动，是一种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现——是不正确的，甚或认为它是无用的而加以摈弃。上述语言观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于某种对语言现象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在任何时候都能在语言现象中进行。所有与语言现象之描述和说明结伴而来的问题，也都是在这一正确性的范围内活动的。


  然而，关于这些正确的语言观念的异乎寻常的作用，我们还少有思量。这些观念仿佛是不可动摇的。它们在对语言所作的不同科学考察方式的领域中大获全胜。它们植根于古代传统之中。不过，它们全然忽视了语言最古老的本质特性。因此，尽管这些观念是古老的和明确的，但它们从未把我们带到作为语言的语言那里。


  语言说话。语言之说的情形如何？我们在何处找到这样一种说话？当然，最有可能是在所说之话中。注7因为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已经达乎完成了。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并没有终止。在所说之话中，说话总是蔽而不显。在所说之话中，说话聚集着它的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东西，即它的持存，它的本质。但我们所发现的往往只是作为某种说话之消失的所说。


  因此，如若我们一定要在所说之话中寻求语言之说，我最好是去寻找一种纯粹所说，而不是无所选择地去摄取那种随意地被说出的东西。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眼下我们还不得不听任这个句子为一个赤裸裸的断言。如若我们能成功地从一首诗那里听到纯粹所说，我们就不妨这样做。但该是哪一首诗对我们说话呢？这里我们只还有一个选择，而又没有完全专断的危险。何故？因为如果我们深思的是语言之说，则语言的本质现身就已经趋迫我们思想了。依照这一联系，我们要选择一首诗作为纯粹所说，它比其他诗歌更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初步去经验这一联系的确凿性。我们且来倾听这种所说之话。这首诗的标题是《冬夜》。全诗如下：


  冬 夜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中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在初稿中，第二节的后面两行和第三节如下（致卡尔·克劳斯的信，1913年12月13日）：


  
爱的柔力充满恩惠
 愈合了他的创伤。
 啊！人赤裸裸的痛苦。
 默默地与天使相搏，
 为神圣的痛苦所驱迫，
 人默然乞求上帝的面包和美酒。



  


  （参看G.特拉克尔诗歌的瑞士新版本，库特·奥维兹编，苏黎世1946年）。


  这首诗是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写的。但在这里，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其他任何一首伟大的诗篇都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


  这首诗由三节构成。其格律和韵式可以根据诗韵学和诗学的规矩准确地加以规定。诗的内容亦明白可解。所用的词没有一个是冷僻模糊的。当然，有几行诗读来有些怪异，譬如第二节的第三、四行：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第三节第二行读来也令人吃惊：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但这几行诗也表明这首诗所用形象的一种特别的美。这种美增添了诗的魅力，强化了艺术形象的美感上的完满。


  诗描写一个冬夜。第一节写户外的情形：落雪和晚祷钟声的鸣响。由户外而及室内。雪花飘落在窗上。钟声的鸣响传入各家各户。在家里一切都已备好，餐桌已经摆布好。


  第二节道出相反的情况。当许多人在家里正适意地坐在餐桌旁时，几个无家可归的人却漫游在黑暗的路上。而这种或许十分艰难的道路有时也通向庇护性的家的大门。这一点却没有专门表现出来。诗中倒是指出了恩惠之树。


  第三节把漫游者从黑暗的户外请进光华照映的室内。许多人的家及其日常餐桌成了教堂和圣餐桌。


  我们还可以更清楚地分析诗的内容，更准确地勾勒诗的形式。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仍然处处为千百年来流行的语言观念束缚着。根据这种观念，语言就是人对内在心灵运动和指导这种心灵运动的世界观的表达。我们能打破这种语言观念的禁锢吗？何以我们要打破它呢？就其本质而言，语言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说话。我们现在是在诗歌中寻找语言之说话。可见，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就在所说之话的诗意因素（das Dichterische）之中。


  这首诗的标题是《冬夜》。由这个标题，我们期望这首诗对某个真实的冬夜作一番描写。但这首诗却没有表现出某时某地的某个真实冬夜。它既没有单纯描绘某个已经在场的冬夜，也不想为某个不在场的冬夜创造一个在场的假象和印象。当然不是喽！人们会回答说。众所周知，一首诗歌就是创造。注8甚至看起来是在描述的地方，诗歌也在创造。诗人在创造之际构想某个可能的在场着的在场者。通过创造，诗歌便为我们的表象活动想象出如此这般被构想出来的东西。在诗歌之说话中，诗意想象力道出自身。诗歌之所说是诗人从自身那里表说出来的东西。这一被表说者通过表说其内容而说话。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多样的表说（Aussprechen）。语言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是表达。然而，这个结论与“语言说话”这一命题相悖，后者假定，说话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表达。


  即使我们从诗意创造（Dichten）方面来理解诗歌之所说，所说之话也总是一再地、而且总是仅仅向我们显现为一种被表说出来的表说，宛如受某种强制。语言就是表达。为什么我们不与这一事实妥协呢？这是因为，这种语言观念的正确性和广泛流传，并不足以充当关于语言之本质的探讨工作的基础。我们如何来测度这种不足？为了能做这种测度，我们岂不要找到另一个标准吗？当然喽！这一标准就表现在“语言说话”这个命题中了。直到现在，这个指导命题才避开了那根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不是从说话本身来思考说话，而是即刻把它抛掷到表达现象之中。我们之所以引上面这首诗，因为它以一种不能进一步解释的方式宣示了一种适切性，表明它特别适合于为我们探讨语言的尝试提供某些卓有成效的暗示。


  语言说话。这同时并且首先意味着：语言说话。注9是语言而不是人说话吗？这个指导命题所要求我们的，难道不是益发糟糕吗？莫非我们还想否认人是说话的生灵吗？绝不。我们并没有否认人是说话的生灵，一如我们没有否认那种以“表达”为名对语言现象作分类整理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要问：人何以说话？我们要问：什么是说话？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这一说话命名了雪花，在白日渐渐消失之际，雪花无声地落到窗上，而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在这场落雪中，一切持存者更长久地持存。因此，那每天在严格限定的时间里敲响的晚祷钟声才显得在悠悠长鸣。这种说话命名了冬夜时分。此种命名是什么呢？它只是把某种语言的词语挂在那些可想象的、熟悉的对象和事件（诸如雪花、钟声、窗户、降落、鸣响等）上吗？不是的。这种命名并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召唤入词语之中。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但这种带到近旁并非带来被召唤者，从而把它置于最切近的在场者领域中，并且把安安置于其中。召唤当然有所唤来。它于是把先前未被召唤者的在场带入某个切近处。但由于召唤有所唤来，它就已经向被召唤者召唤了。唤向何方呢？向远处，在那里被召唤者作为尚不在场者而逗留。


  这种唤来（Herrufen）召唤入某个切近处。但召唤依然不是从远处夺取被召唤者，后者通过唤往（Hinrufen）保持在远处。召唤唤入自身，而且因此总是往返不息——这边入于在场，那边入于不在场。落雪和晚钟的鸣响此时此际在诗歌中向我们说话了。它们在召唤中现身在场。然而，它们绝不是沦为此时此际演讲大厅内的在场者。何种在场状态是更高的呢？是摆在眼前事物的在场状态呢，还是被召唤者的在场状态？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这两行诗宛若陈述句，仿佛是强调说明现成事物的。诗句中确定的“是”听起来就是这样。注10但它有所召唤地说话。诗句把备好的餐桌和收拾停当的屋子带入那种趋向不在场的在场之中。


  诗的第一节召唤什么？它召唤物，令物到来。令物到何方？并非令物作为在场者置身于在场者中，并非令诗中所说的桌子到诸位眼下的座位之间。在召唤中被召唤的到达之位置是一种隐蔽入不在场中的在场。命名着的召唤令物进入这种到达。这种令乃是邀请。注11它邀请物，使物之为物与人相关涉。落雪把人带入暮色苍茫的天空之下。晚祷钟声的鸣响把终有一死的人带到神面前。屋子和桌子把人与大地结合起来。这些被命名的物，也即被召唤的物，把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这四方是一种原始统一的并存。物让四方之四重整体（das Geviert der Vier）栖留于自身。这种聚集着的让栖留（Verweilenlassen）就是物之物化（das Dingen der Dinge）。我们把在物之物化中栖留的天、地、人、神的统一的四重整体称为世界。注12在命名中，获得命名的物被召唤入它们的物化之中了。物化之际，物展开着世界；物在世界中逗留，因而向来就是逗留之物。物由于物化而分解世界。注13我们的古语言把这种分解或解决（Austragen）称作bern,bären，从而就有了gebären和Gebärde两词。注14物化之际，物才是物。物化之际，物才实现世界。


  第一节诗召唤物进入其物化之中，令物到来。这一令召唤物，唤来物，邀请物，同时向着物唤去，把物托付给它们由之而得以显现的世界。因此，第一节诗不光命名物，它同时也命名世界。它召唤“许多人”，他们作为终有一死者归属于世界之四重整体。物制约终有一死的人。注15这话在此意谓：物总是专门与世界一道来造访终有一死的人。这第一节诗通过令物到来而说话。


  第二节诗的说法与第一节不同。虽然它也令物到来。但它的召唤是从召唤和命名终有一死的人开始的：


  
    只有少量漫游者……

  


  被召唤的既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许多人，而只是“少量几个”——少数在黑暗道路上漫游的人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能够赴死，即能够向着死亡漫游。在死亡中，聚集着存在的最高遮蔽状态。死亡超过了任何一种垂死。那些“漫游者”必须穿越他们的黑暗旅程才漫游到屋子和桌子近旁。他们这样做，不光是而且首先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众人。因为众人满以为，只要他们自己安顿在家，坐在餐桌旁，他们就已经为物所制约，就已经达到栖居了。


  第二节从召唤少数终有一死的人开始。尽管终有一死的人与诸神、天空、大地一道归属于世界之四重整体，但第二节的前两行诗并没有专门召唤世界，倒是几乎与第一节一样，只是以不同的顺序，同时命名物——门、黑暗的道路。第二节的后两行诗才专门召唤世界。这两行诗突兀而起，命名全然不同的物：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树深深地扎根于大地。树因此茁壮而茂盛，向着天空之祝祷开启自身。树之耸立得到了召唤。它同时测度着茁壮成长的狂热和滋养活力的冷静。大地的滞缓生长和天空的慷慨恩赐共属一体。诗命名了恩惠之树。树深深的茂盛庇护着累累欲垂的果实——那具有救渡之力的神圣者（das Heilige），它对终有一死的人是慈爱的。在闪着金色光芒的树中凝集着天、地、神、人四方的支配作用。这四方的统一的四重整体就是世界。这时，“世界”一词再也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被使用了。它既不是指世俗所见的包括自然和历史的宇宙，也不是指神学上所设想的上帝的造物（mundus［世界、人世］），也并不单单指在场者整体（κόσμος［世界、宇宙］）。


  第二节的第三、四行召唤恩惠之树。它们专门令世界到来。它们唤来世界四重整体（Welt-Geviert），并因此把世界唤向物。


  这两行诗以“金光”一词开始。为了更清晰地倾听这个词以及它所召唤的东西，让我们回忆一下品达的一首诗（《峡谷第五》）。在这首颂歌开头，诗人把金子命名为περιώσιον，πάντων，即首先照亮一切，照亮πάντα，即周围每个在场者。金子的光芒庇护一切在场者入于其显现之无蔽中。


  一如那命名着物的召唤唤来唤去，命名着世界的道说也在自身中唤来唤去。它把世界委诸物，同时把物庇护于世界之光辉中。世界赐予物以物之本质。物实现（gebären）世界。世界赐予（gönnen）物。


  前面两节诗的言说是通过令物走向世界和令世界走向物来说话的。这两种令的方式各异，却又不可分离。但两者也不只是相互耦合的。因为世界与物并非相互并存。世界与物相互贯通。于是两者横贯一个“中间”（Mitte）。在这个“中间”中两者才是一体的。因为一体，两者才是亲密的。两者之“中间”就是亲密性（Innigkeit）。我们的语言把两者之“中间”称为“之间”（Zwischen）。拉丁语则称之为inter，相当于德语的“在……之间”（unter）。世界与物的亲密性绝不是融合。唯当亲密的东西，即世界与物，完全分离并且保持分离之际，才有亲密性起支配作用。在两者之“中间”，在世界与物之间，在两者的inter中，在这个“之间”中，有分离起作用。注16


  世界与物的亲密性在“之间”的分离中成其本质，在区—分中成其本质。在这里，“区—分”（Unter-Schied）一词远离了一般的习惯用法。注17“区—分”一词现在所命名的，并不是一个表示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的种类概念。这里所谓的“区—分”仅仅是作为这个一（dieser Eine）。它是唯一的。区—分从自身而来分开“中间”，而世界与物向着这个“中间”并且通过这个“中间”才相互贯通一体。区—分之亲密性乃是Διαφορά的统一者，即贯彻着的分解（das durchtragende Austrag）的统一者。区—分分解世界入于其世界化（Welten），分解物入于其物化（Dingen）。所以，在分解世界和物之际，区—分使世界与物相互传送。注18区—分并不是通过用某个附带的“中间”来联结世界和物而随后起中介作用。作为“中间”，区—分才首先决定世界和物进入它们的本质之中，也即进入它们的并存中——这种并存的统一性是由区—分来实现的。


  因此，“区—分”一词不再意味着一种区别（Distinktion），一种只是由我们的观念在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区别。区—分也不只是世界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摆在那儿，以至于能够由某种与之相关的观念来加以确定。区—分不是事后从世界与物那里抽取出来的联系。世界与物的区—分居有物进入世界之实现，居有世界进入物之赐予。注19


  区—分既不是区别也不是关系。区—分至多是世界与物之维度。但在此情形中，“维度”也不再指某个各种事物居于其中的独自现存的领域。区—分是这种维度，它在世界和物本身的范围内衡量世界和物。区—分之衡量才开启出世界与物相互的分与合。这种开启乃是区—分在此横贯世界和物的方式。作为世界和物的“中间”，区—分测出两者之本质的尺度。在召唤物和世界的令中，根本的被令者乃是区—分。注20


  诗的第一节令物到来，物物化着实现世界。诗的第二节令世界到来，世界世界化而赐予物。诗的第三节令世界和物的中间到来，即令亲密性之分解（der Austrag der Innigkeit）到来。因此，第三节以一种强调的召唤开始：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去何方？诗句没有明说。相反，这个诗句召唤跨进的漫游者入于寂静之中。这种寂静笼罩大门。诗句来得突兀，令人诧异地召唤：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就全诗所说的内容来看，上面这个诗句说得怪僻。这句诗命名了痛苦。何种痛苦呢？诗句只是说：“痛苦……”。痛苦从何而来又如何得到了召唤？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已把……化成石头”，这是诗中唯一一个用过去时态表达的词语。注21但它命名的并不是某种过去的东西，不再在场的东西。它命名已然现身成其本质的东西。在石化之已然现身中，门槛才首先成其本质。注22


  门槛是承荷大门整体的底梁。它守在“中间”，内外两者经它相互贯通。门槛担当这个“之间”。在“之间”进出的东西适应于门槛的可靠性。这个“中间”的可靠性不可偏向。“之间”的分解需要坚韧不拔和此种意义上的强硬。作为“之间”的完成，门槛是强硬的，因为痛苦已把它石化了。但使门槛化为石头的痛苦却没有僵化为门槛而在其中凝固。在门槛中，痛苦坚韧不拔地现身而成其为痛苦。


  然而什么是痛苦呢？痛苦撕裂着。痛苦乃是裂隙。不过，痛苦并不是撕破成分崩离析的碎片。痛苦虽则撕开、分离，但它同时又把一切引向自身，聚集入自身之中。作为聚集着的分离，痛苦的撕裂同时又是那种吸引，这种吸引犹如设计图和剖面图，标绘和嵌合那在分离（Schied）中分开的东西。痛苦是在分离着和聚集着的撕裂中的嵌合者。痛苦乃裂隙之嵌合（die Fuge des Risses）。此种嵌合就是门槛。它分解那个“之间”，即两个进入门槛而分离开来的东西的“中间”。痛苦嵌合区—分之裂隙。痛苦就是区—分本身。注23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这个诗句召唤区—分。但它既不是专门思区—分，也不是以这个名称来命名区—分的本质。这个诗句召唤“之间”的分离，即在进行聚集的“中间”；在这个“中间”的亲密性中，物之实现和世界之赐予相互贯通。


  那么，世界与物的区—分之亲密性竟会是痛苦吗？当然啰！只不过，我们不能以人类学的方式把痛苦设想为一种令人苦恼的感受。我们也不可在心理学上把亲密性设想为那种感受情绪筑巢于其中的东西。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痛苦已使门槛承担其负荷。区—分已经作为已然现身者而成其本质，由此而来才发生世界与物之分解。何以如此？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中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清澄光华在何处照映？在门槛上，在痛苦之分解中。是区—分之裂隙让清澄光华照映。它有所澄明的嵌合决定注24世界之明亮入于其本己。区—分之裂隙使世界归隐于其世界化，而世界化乃赐予物的世界化。由于世界之明亮入于其金色光芒之中，面包和美酒也同时达乎光芒照映。这两样著名的物在其物化之纯一性中闪烁。面包和美酒乃天地之果实，是神对人的馈赠。面包和美酒从四化（Vierung）的单朴性中把四方聚集于自身。被令之物，即面包和美酒，乃是单朴之物，因为它们之实现世界是由于世界之恩赐而直接完成的。这种物喜欢让世界之四重整体逗留在其身旁。世界之清澄光华和物之单朴照映贯通两者的之间，亦即区—分。


  第三节诗召唤世界和物入于它们的亲密性的“中间”。世界与物之互相（Zu-einander）的嵌合就是痛苦。


  第三节诗才聚集了对物的令和对世界的令。因为第三节诗的召唤原始地从亲密的令的纯一性而来；而这种亲密的令乃通过听任区—分之未被道出而召唤区—分。原始的召唤令世界与物的亲密性到来，因而是本真的令。这一本真的令乃说话的本质。说话在诗歌之所说中成其本质。它是语言之说。语言说话。语言说话，因为语言令被令者，即物-世界（Ding-Welt）和世界-物（Welt-Ding），进入区-区的“之间”中。如此这般被令者，受令从区—分而来入于区—分而到达。这里我们采用命令（Befehlen）一词的古老意义。我们从“让你的道路听命于上帝吧”注25这句话中还看到这种古老意义。语言之令（Heißen）以这样的方式命令着它所令的东西归于区—分之指令（Geheiß）。区—分让物之物化居于世界之世界化中。区—分使物归隐于四重整体之宁静中。注26这种归隐没有从物那里剥夺什么。归隐才提升物入于其本己，物才栖留于世界。庇护入宁静之中就是静默（das Stillen）。区—分使物之为物静默而入于世界。


  然而，这样一种静默只是这样来发生的，即：世界之四重整体同时完成物之实现，因为静默赐予物而使物满足于在世界中栖留。区—分以双重方式静默。它通过让物居于世界之恩赐中而得以静默。它通过让世界在物中得到自足而静默。在区—分之双重静默中才发生：寂静（die Stille）。


  什么是寂静呢？寂静绝非只是无声。在无声中保持的不过是声响的不动。而不动既不是作为对发声的消除而仅仅限于发声，不动本身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宁静。不动始终仿佛只是宁静的背面而已。不动本身还是以宁静为基础的。但宁静之本质乃在于它静默。严格看来，作为寂静之静默，宁静（die Ruhe）总是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


  区—分同时以双重方式静默：使物入于物化而静默和使世界入于世界化而静默。由这一番静默，物和世界绝不从区—分那里逃之夭夭了。毋宁说，物和世界拯救区—分入于静默之中；而作为这种静默，区—分本身就是寂静。


  在使物和世界入于其本己而静默之际，区—分召唤世界和物入于它们的亲密性之“中间”中。区—分是令者（das Heißende）。区—分召唤两者入于区—分本身所是的那个裂隙之中，从而从自身而来聚集两者。有所聚集的召唤乃是发音（das Läuten）。个中事情全然不同于单纯地造成和传播某种声音。


  当区—分把世界和物聚集入亲密性之痛苦的纯一性之际，区—分便令两者入于它们的本质之中。区—分乃是指令，由之而来任何一种令本身才被召唤，于是任何一种令才归于指令。区—分之指令总是已经把一切令聚集在自身那里了。这种在自身那里被聚集起来的召唤在召唤之际向自身聚集。这种召唤乃是作为音响的发音（das Läuten als das Geläut）。


  区—分之召唤是双重的静默。这种被聚集起来的令，即区—分本身这种召唤世界与物的指令，乃是寂静之音。语言说话，因为区—分之指令召唤世界与物入于其亲密性之纯一性中。


  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话。注27寂静静默，因为寂静分解世界与物入于其本质。以静默方式的世界与物之分解，乃是区—分之大道。注28语言，即寂静之音，乃由于区—分之自行居有而存在。语言乃作为世界与物的自行居有着的区—分而成其本质。注29


  寂静之音并非什么人的要素。倒是相反，人的要素在其本质上乃是语言性的。这里所谓“语言性的”（sprachlich）意思是：从语言之说而来居有。这样被居有的东西，即人之本质，通过语言而被带入其本己，从而它始终被转让给语言之本质，被转让给寂静之音了。注30这种居有之发生，乃由于语言之本质即寂静之音需要（braucht）人之说话，才得以作为寂静之音为人的倾听而发声。只是因为人归属于寂静之音，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作发声之说。


  人之说话是命名着的召唤，亦即那种从区—分之纯一性而来令物和世界到来。人之说话的纯粹被令者乃是诗歌之所说。本真的诗从来不只是日常语言的一个高级样式，即旋律（Melos）。注31而毋宁说，日常言谈倒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因而被用滥了的诗歌，从那里几乎不再发出某种召唤了。


  与纯粹之所说即诗歌相对立的，并不是散文。纯粹的散文绝不是“平淡乏味的”。纯粹的散文与诗歌一样地富有诗意，因而也一样地稀罕。


  如果我们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之说话上面，如果我们仅仅把人之说话当作人类内心的表达，如果我们把如此这般被表象的说话视为语言本身，那么，语言之本质就始终只能显现为人的表达（Ausdruck）注32和活动。但是，人之说话作为终有一死者的说话并不是以自身为本根的。终有一死者的说话植根于它与语言之说的关系。


  到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深思，在作为区—分之寂静之音的语言之说话中，人之说话及其表达是如何发生的。任何表达（Verlauten）注33，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都已经打破了寂静。寂静之音何以被打破呢？打破了的寂静如何达乎词语的发声？打破了的静默如何形成言谈，那种以诗行和句子出声的人的言谈？    


  假定思想有朝一日能成功地回答上述问题，那么，思想就依然必须提防，不要以为表达就是人之说话的决定性因素。


  人之说话的结构只可能是那样一种样式（Melos），语言之说，亦即区—分的寂静之音，通过区—分之指令而使终有一死者归本于这种样式。注34


  终有一死的人从区—分而来被召唤入区—分之中。他们的说话方式乃是应合。人之说话必须首先听到了指令；作为指令，区—分之寂静召唤世界与物入于其纯一性之裂隙中。人之说话的任何词语都从这种听（Gehör）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听而说话。


  终有一死的人说话，因为他们倾听。他们关注那区—分之寂静的有所令的召唤，即便他们并不认识这种召唤。倾听从区—分之指令那里获取它带入发声的词语之中的东西。这种既倾听又获取的说话就是应合（Ent-sprechen）。注35


  但由于人之说话是从区—分之指令那里获取其所说的，人之说话便已经以其方式跟随召唤了。作为有所倾听的获取，应合同时也是有所承认的应答（Entgegnen）。终有一死的人说话，因为他们以一种双重的方式，即以既获取又应答的方式，应合于语言。人之词语说话，因为它在多样意义上应合。


  任何真正的倾听都以本己的道说而抑制着自身。因为倾听克制自身于归属中；通过这种归属，听始终归本于寂静之音了。注36一切应合都与自行抑制着的克制相协调。因此，这种克制必定在于，期备着去倾听区—分之指令。但这种克制必须留心，不光要跟着听寂静之音，而且甚至要先行听寂静之音，注37并且从中仿佛是抢先于它的指令。


  这种在克制（Zurückhaltung）注38中的抢先决定了终有一死的人对于区—分的应合方式。终有一死的人以这种方式栖居于语言之说中。


  语言说话。语言之说令区—分到来。区—分使世界与物归隐于它们的亲密性之纯一性中。


  语言说话。


  人说话，是因为人应合于语言。这种应合乃是倾听。人倾听，因为人归属于寂静之指令。


  问题根本不在于提出一新的语言观。关键在于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为此就需要一种持久的考验，看看我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作本真的应合——那就是在克制中抢先。因为：


  人说话，只是由于他应合于语言。


  语言说话。


  语言之说在所说之话中为我们而说：


  

  
    冬 夜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中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诗歌中的语言 ——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


  


  “探讨”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指示位置；然后也意味着：留意位置。注39这两者——指示位置和留意位置——乃是探讨的准备步骤。可是，如果我们下面仅只满足于这两个准备步骤，那我们也就已经十分冒险了。适合于某条思想道路，我们的探讨结束于一个问题。它追问的是位置之所在。


  我们的探讨仅限于思索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诗歌的位置。对于一个以历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热衷于赤裸裸表达的时代来说，这样一种做法即使不是一条歧路，也始终有着明显的片面性。而我们这种探讨所思索的是位置。


  “位置”（Ort）一词的原本意思是矛之尖端。一切都汇合到这个尖端上。位置向自身聚集，入于至高至极。这种聚集力渗透、弥漫于一切之中。位置这种聚集力收集并且保存所收集的东西，但不是像一个封闭的豆荚那样进行收集和保存，而是洞照被聚集者，并因此才把被聚集者释放到它的本质之中。


  我们眼下的任务是探讨那样一个位置，它把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意道说聚集到他的诗歌那里——我们要探讨特拉克尔诗歌的位置。


  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之诗来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乃在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被托付给（anvertraut）注40这种独一性，从而能够把他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于其中。


  一个诗人的独一之诗始终是未被道出的。无论是他的任何一首具体诗作，还是具体诗作的总和，都没有道说一切。可是，每一首诗作都是出于这首独一之诗的整体来说话的，并且每每都道说着这首独一之诗。从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那里涌出一股泉流，它总是推动着诗意的道说。但这股泉流并不离弃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它的涌出倒是让道说（Sage）的一切运动又流回到这个总是愈来愈隐蔽的源头之中。作为运动着的泉流之源泉，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蕴藏着那个最初可能对形而上学和美学的表象活动显现为韵律的东西的隐蔽本质。


  因为这首独一之诗始终是未曾被道出的，所以，我们只能以下述方式来探讨它的位置：我们试图从具体诗作之所说出发来指示这个位置。但为此，每一首具体诗作就已经需要一种解释了。这种解释使得那种在一切诗意地被道说的东西中闪光的纯粹性首度显露出来。


  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真正的解释已然要探讨为前提。惟出于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那些具体的诗作才得以闪亮、发声。反过来讲，一种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首先就需要有一种对具体诗作的先行解释。


  与诗人的独一之诗所做的一切思想对话，始终保持在上面这种探讨与解释的交互关系中。


  与诗人的独一之诗的本真对话不外乎是诗意的对话：诗人之间的诗意对话。但也可能是——甚至有时必须是——思与诗的对话，这是因为两者与语言之间都有着一种突出的关系，尽管是各个不同的关系。


  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


  思与诗的对话何其漫长。它几乎尚未开始。对于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独一之诗，此种对话需要有一种特别的节制。思与诗的对话只能间接地效力于这首独一之诗。因此，这种对话始终含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它很可能扰乱了这首独一之诗的道说，而不是让它在其本己的安宁中歌唱。


  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便是一种与诗的运思的对话。它既不是描绘一位诗人的世界观，也不是考察诗人的工作环境。首要地，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绝不能取代对诗歌的倾听，甚至也不能指导对诗歌的倾听。此种思想探讨充其量只能使我们的倾听更可置疑，在最佳情形下，它也只能使我们的倾听更有深思熟虑的意味。


  念及这些局限，我们首先想指示出这首未曾被道出的独一之诗的位置。为此，我们必须以那些已经被道出的诗作为出发点。而问题依然在于：到底要从哪些诗作出发呢？尽管特拉克尔的每一首诗形式迥异，但它们慨无例外地指向其独一之诗的位置。这就表明，他的全部诗作所具有的独特的和谐，是以其独一之诗的基调为根据的。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指示出其独一之诗的位置，则势必要从这位诗人的诗作中选出少量的段、行和句。如此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我们的做法是随意妄为的。而实际上，我们这种选择是有意图的。其意图就在于：几乎以一种跳跃式的目光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其独一之诗的位置上。


  


  
一


  


  特拉克尔诗作中的一首如是说：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这个诗句让我们觉得突然置身于一个流俗的观念中了。依照这个流俗的观念，大地是稍纵即逝之物意义上的尘世的东西；反之，灵魂则被视为永恒的、超凡的东西。自柏拉图学说以降，灵魂就被归于越感性领域。而如果灵魂出现在感性领域里，那它只不过是堕落于其中了。在这里，“大地上”与灵魂是不相合拍的。灵魂不属于大地。灵魂在此是一个“异乡者”（ein Fremdes）。身体乃是灵魂的牢笼，甚至是更糟糕的东西。所以， 除了尽可能快地离开感性领域， 灵魂似乎没有其他出路； 而以柏拉图的方式来看， 感性领域乃是非真实存在者， 只不过腐败堕落者。


  然而多么奇怪！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这个诗句竟然出自一首题为《灵魂之春》的诗作（第149－150页）。注41关于不朽灵魂的超凡家园，这首诗只字未提。我们要深思熟虑，并且最好来关注一下这位诗人的语言。灵魂：“异乡者。”在其他诗作中，特拉克尔往往喜欢用另一些表达，诸如：“终有一死者”（第55页）、“阴暗者”（第78、170、177、195页）、“孤独者”（第78页）、“衰亡者”（第 101页）、“病者”（第 113、171页）、“人性者”（第 114页）、“苍老者”（第 138页）、“死者”（第 171页）、“沉默者”（第196页）。撇开这些表达各自内容上的差异不论，它们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孤独者”、“异乡者”可以指某种个别之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孤独的”，偶然地，从一种特殊的、有限的角度来看是“异乡的”。这种“异乡者”可以归入一般异乡者的种类中。这样来看，灵魂或许就只是诸多异乡者情形中的一种情形而已。


  但何谓“异乡的”？人们通常把异乡理解为不熟悉的东西，让人不感兴趣的东西，更多地让人烦恼和不安的东西。不过，所谓“异乡的”（fremd），即古高地德语中的“fram”，根本上却意味着：前往别处，在去往……的途中，与此前保持的东西相悖。异乡者先行漫游。但它并不是毫无目的地、漫无边际地乱走一气。异乡者在寻找之际走向一个它能够在其中保持为漫游者的位置。“异乡者”几乎自己都不知道，它已经听从召唤，走在通向其本己家园的道路上了。


  这位诗人把灵魂命名为“大地上的异乡者”。灵魂之漫游迄今尚未能通达的那个地方，恰恰就是大地。灵魂首先寻找大地，并没有躲避大地。在漫游之际寻找大地，以便它能够在大地上诗意地筑造和栖居，并且因而才得以拯救大地之为大地——这就是灵魂之本质的实现。所以，灵魂绝非首先是灵魂，此外还由于无论何种原因而归于大地。相反，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这个诗句却命名了那被叫做“灵魂”的东西的本质。这个诗句并不包含任何关于这个本质上已经熟知的灵魂的陈述，仿佛这里仅仅是要作一个补充，确定灵魂遭遇到了某种与之格格不入的、因而奇异的事情，即：它在大地上既找不到庇护之所，也得不到欢迎之辞。与之相反，就其本质的基本特征来看，灵魂之为灵魂乃是“大地上的异乡者”。所以，它始终都在途中，并且在漫游之际遵循着自己的本质形态。这当儿就有一个问题向我们逼来，那就是：上述意义上的“异乡者”的步伐被召唤到何方？《梦中的塞巴斯蒂安》一诗第三部分中的一书（第107页）给出了答案：


  
噢，多么宁静的行进，沿着蓝色河流而下
 思索着那被遗忘的，此刻在茵绿丛中
 画眉鸟召唤异乡者走向没落。

  


  灵魂被唤向没落了。原来如此！灵魂要结束它在尘世的漫游，要离弃大地了。上面的诗句并没有说这个话。但它们却说到了“没落”。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所谓的没落既不是灾难，也不是进入颓败之中的单纯消隐。沿着蓝色河流而下者，


  
    它在安宁和沉默中没落。

  


  《美好的秋日》（第34页）


  在何种安宁中呢？在死者的安宁中。但那是何种死者？又是在何种沉默中呢？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包含这个句子的诗句继续道：


  
……充满精灵，蓝光朦胧
 笼罩在莽莽丛林上……

  


  此前已经道出了太阳。异乡者的步伐迈入朦胧之中。“朦胧”首先意味着趋于阴暗。“蓝光朦胧”。难道是晴日的蓝光趋于阴暗？难道是因为夜幕降临，蓝光在傍晚时分消失了？但“朦胧”不光是白日的没落，不光是指白日的光亮堕入黑暗之中。根本上，朦胧未必就意味着没落。晨光也朦胧。白昼随早晨升起。朦胧也是升起。蓝光朦胧，笼罩着荆棘丛生的“莽莽”丛林。夜之蓝光在傍晚时分升起。


  “充满精灵”，蓝光趋于朦胧。“精灵”（das Geistliche）表示朦胧的特征。这个多次提到的“精灵”一词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加以思量的。朦胧乃是太阳行程的尽头。这就意味着，朦胧既是白昼之末，也是年岁之末。一首题为《夏末》的诗作（第 169页）的最后一节如是唱道：


  
绿色的夏天变得如此轻柔
 异乡人的足音
 响彻银色夜空。
 一只蓝色的兽怀念它的小路，
 怀念它那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

  


  特拉克尔的诗作中总是一再出现这个“如此轻柔”。我们认为，“轻柔”（leise）仅仅意味着：几乎听不到什么。在此意义上，“轻柔”之所指便与我们的表象活动相关。可是，“轻柔”也意味着缓慢；gelisian意思就是“滑行”。轻柔之物就是滑离的东西。夏天滑入秋天，滑入年岁的傍晚。


  
……异乡人的足音
 响彻银色夜空。

  


  这个异乡人是谁呢？“一只蓝色的兽”所怀念的又是哪一条小路？怀念意味着：“思索那被遗忘的”，


  
……此刻在茵绿丛中
 画眉鸟召唤异乡者走向没落。

  


  （第 107页，参看第 34页）


  “一只蓝色的兽”（参看第99、146页）何以能怀念那没落的东西呢？这只兽是从那道“充满精灵地趋于朦胧”、并且作为夜晚而升起的“蓝光”中获得它的蓝色的吗？尽管夜是阴暗的，但阴暗未必就是漆黑一片。在另一首诗中（第 139页），诗人用下面的话来召唤夜晚：


  
    哦，夜的温柔的蓝芙蓉花束。

  


  夜是一束蓝芙蓉花，一束温柔的蓝芙蓉花。依此，蓝色的兽也被叫做“羞怯的兽”（第104页），“温柔的动物”（第97页）。蓝光之花朵把神圣者（das Heilige）的深邃聚集在它的花束根部。神圣者从蓝光本身而来熠熠生辉，但同时又被蓝光本身的阴暗所掩蔽。神圣者抑制在自行隐匿中。神圣者在抑制性的隐匿中保存自己，由此赠予自己的到达。庇护在阴暗中的光亮乃是蓝光。那从寂静之庇所中召唤出来、因而自行澄亮的声响，原本就是光亮的，也即响亮的。蓝光鸣响，在其光亮中发出响声。在其响亮的光亮中，蓝光的阴暗熠熠生辉。


  异乡人的足音响彻发出银色闪光和音响的夜空。诗人的另一首诗（第 104页）唱道：


  
    而在神圣的蓝光中，闪光的步伐继续作响。

  


  另一处（第 110页）也谈到蓝光：


  
    ……蓝色花朵的神圣者……感动了赏花人。

  


  另一首诗说道（第 85页）：


  
……一张动物的脸孔
 惊呆于蓝光，惊呆于蓝光的神圣。

  


  蓝色并不是神圣者之意义的比喻。蓝光本身就是神圣者，因为蓝光具有聚集着的、在掩蔽中才闪现出来的深邃。面对蓝光，同时又被这种纯粹的蓝光所攫住，动物的脸孔惊呆了，转变为野兽的相貌。


  动物脸孔的木然惊呆并不是一张枯死者的僵固。在这种木然惊呆中，动物的脸孔收缩起来。它的样子聚精会神，为的是有所克制地直面神圣者，观入“真理的镜子”（第 85页）。观看说的是：进入沉默之中。


  
    石头中的沉默多么巨大。

  


  这是紧接着的一个诗句。石头是痛苦的山脉。注42岩石把镇静力量聚集起来，庇藏在石块中；作为镇静力量，痛苦静默而入于本质要素之中。“在蓝光面前”，痛苦沉默了。面对蓝光，野兽的相貌收敛起来，变得温柔了。因为按照字面来讲，温柔乃是安静地聚敛着的东西。温柔克服了暴虐和酷烈的野蛮，使之进入平静了的痛苦之中，从而改变了不和。


  谁是诗人所召唤的蓝色的兽？它倒是怀念着异乡人？它是一个动物么？当然啰！而仅仅是一个动物吗？绝不是。因为，它是要怀念的。它的脸是要守望什么，向着异乡人观望。蓝色的兽是一个动物，其动物性也许并不在于它的动物本色，而在于诗人所召唤的那种有所观看的怀念。这种动物性还是渺远的，几乎不可观察。因此，这里所指的动物的动物性是动摇不定的。它尚未被引入自己的本质之中。这个动物，思维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 ［理性的动物］，亦即人，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尚未确定的。


  这一说法的意思绝不是：人尚未“被断定”为事实。人只是太过明确地被断定了。这话的意思是：人这个动物的动物性尚未被带入固定，也即尚未被“带回家”，尚未被带入其隐蔽本质的居所之中。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欧洲形而上学都在争夺这种确定。也许形而上学的争取是徒劳的。也许它进入“途中”的道路是死路一条。这个其本质尚未确定的动物就是现代人。


  在“蓝色的兽”这个诗意名称中，特拉克尔召唤着那种人之本质（Menschenwesen），后者的相貌，即脸孔，在对异乡者足音的思念中被夜的蓝光所洞见，并且因此就为神圣者所照亮。“蓝色的兽”这个名称是指终有一死者，那些怀念异乡人并且想随着异乡人漫游到人之本质的家园中去的终有一死者。


  开始作这样一种漫游的是谁呢？如果说本质性的东西在寂静中突兀而稀罕地发生，那么，开始作这样一种漫游的也许就是少数无名者。在《冬夜》（第126页）一诗中，这位诗人提到这些漫游者。注43这首诗的第二节开头如下：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蓝色的兽，无论它在何时何地成其本质，都离弃了以往的人的本质形态。以往的人沉沦了，因为他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他腐朽了。


  特拉克尔把他的一首诗命名为《死亡七唱》。七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这首歌咏唱死亡的神圣。在这里，死亡并没有不确定地、泛泛地被看做尘世生命的完结。“死亡”在此诗意地指那种“没落”，就是“异乡者”已经被召唤入其中的那种“没落”。因此之故，如此这般被召唤的异乡者也被叫做“死者”（第146页）。他的死亡并不是颓败腐朽，而是离弃人的腐朽的形象。所以，《死亡七唱》（第142页）一诗的倒数第二节说：


  
哦，人的腐朽形象：
 充满冰冷的金屋，
 暗夜和颓朽森林的恐怖
 还有那动物的酷烈野性；
 灵魂的寂静无风。

  


  人的腐朽形象听任酷烈的折磨和荆棘的刺扎。它的野性并没有为蓝光所照耀。这个人之形象的灵魂没有领受神圣者之风。因此它没有行驶。风本身，即上帝之风，因此依然是孤独的。有一首诗命名了蓝色的兽，但后者几乎不能从“荆棘丛中”脱身；这首诗的结尾几行如下（第99页）：


  
在黑色的墙旁
 始终鸣响着上帝的孤独之风。

  


  所谓“始终”意思是：只要年岁及其太阳运行依然停留在冬天的阴郁中，并且还没有人走向那条小路，即异乡人在上面发出响彻夜空的足音的那条小路。这黑夜本身只是对太阳运行的有所庇护的掩蔽。“行、走”（Gehen），希腊文的ἰέναι，注44在印欧语系中叫做ier-，就是年岁。


  
一只蓝色的兽怀念它的小路，
 怀念它那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

  


  年岁的精灵特性取决于夜的精灵般朦胧的蓝光。


  
    ……哦，朦胧之雅桑特的相貌是多么严肃。注45

  


  《途中》（第102页）


  精灵的朦胧具有如此重要的本质，以至于这位诗人专门把自己的一首诗冠以《精灵的朦胧》的标题（第137页）。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兽，却是一只阴暗的兽。它的兽性既是走向昏暗，又是趋向那寂静的蓝光。而这当儿，诗人本身却在“滚滚乌云上”驶入“夜的池塘”，驶入“那星空”。


  这首诗如下：


  
 精灵的朦胧
  


  
在森林边缘，有一只黑暗的兽
 悄无声息地出现；
 晚风在山丘上款款伫息。
 山鸟的悲啾归于沉寂，
 温柔的秋笛
 也在苇管中沉默。
 

 在滚滚乌云上，
 罂粟使你陶醉，
 你驶入夜的池塘，
 

 驶入那星空。
 姐妹冷月般的声音，
 始终在精灵之夜回响。

  


  星空在夜的池塘这一诗意形象中得到了表现。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法。但就其本质之真相来说，夜空就是这个池塘。相反地，我们通常所谓的夜，毋宁说只是一个形象，亦即夜之本质的苍白而空洞的余象。在这位诗人的诗歌中常常出现池塘和池塘水面。那时而黑色时而蓝色的池水向人们显示出它的本来面貌，它的反光。但在星空的夜的池塘中，却显现出精灵之夜的朦胧蓝光。它的闪光是清冷的。


  这道清冷的光来自月亮女神（σελάννα）的照耀。正如古希腊诗歌所说的，在她的光芒照映下，群星变得苍白，甚至变得清冷。一切都变成“冷月般的”。那个穿过黑夜的异乡者被称为“冷月般的人”（第134页）。姐妹“冷月般的声音”始终在精灵之夜回响着。当兄弟坐在他那依然“黑色的”、几乎没有受到异乡人的金光照耀的小船上，企图跟随异乡人那驶向夜的池塘的行程时，他便听到了姐妹“冷月般的声音”。


  如果终有一死的人要跟随那被召唤而走向没落的“异乡者”去漫游，那么，他们自己也就会进入异乡，他们自己就会成为异乡人和孤独者（第 64、87页等）。


  唯有通过在夜的星池（即大地之上的天空）中的行驶，灵魂才经验到浸润于“清冷的汁液”中的大地（第126页）。注46灵魂滑入了精灵之年的暮色朦胧的蓝光中。它变成“秋日的灵魂”，并且作为“秋日的灵魂”，它变成“蓝色的灵魂”。


  我们眼下提到的少数几个段落和诗句指向精灵的朦胧，引向异乡人的小路，显示那些怀念异乡人、并且跟随他走向没落的人们的方式和行程。在“夏末”时分，漫游中的异乡者变得秋天一般，变得阴暗模糊。


  特拉克尔把他的一首诗命名为《秋魂》，这首诗的倒数第二节唱道（第124页）：


  
鱼和兽倏忽游移。
 蓝色的灵魂，阴暗的漫游，
 很快使我们与爱人，与他人分离。
 傍晚变换着意义和形象。

  


  跟随异乡人的漫游者很快就发现他们与“爱人”相分离，“爱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人”。他人——这是人的腐朽形象的类型。


  我们的语言把这种带有某个类型特征、并且为这个类型所规定的人称为“种类”（Geschlecht）。“种类”这个词既意味着人类意义上的人种，又意味着种族、民族和家族意义上的族类——所有这些族类又体现着种类的双重性。诗人把人的“腐朽形象”的种类称为“腐朽的种类”（第186页）。它是一个离开其本质方式的种类，因而是“被废黜的”（第162页）的种类。


  这个种类受到了何种伐咒呢？伐咒（Fluch）在希腊语中叫πληγή，也就是我们德语中的“Schlag”。注47对这个腐朽种类的伐咒在于：这个古老的种类已经分裂为诸族类的相互倾轧。每个族类都力求摆脱这种倾轧而进入野兽各个不同的、彻头彻尾的兽性状态所具有的未得释放的骚动中。双重性（das Zwiefache）本身并不是伐咒，相反，伐咒乃是那种倾轧。这种倾轧出于盲目的兽性之骚动而把这个种类分裂为二，并且因此把它变成一盘散沙。于是，这个被分裂、被粉碎的“衰败的种类”自己再也找不到它真正的类型（Schlag）。真正的类型只与那个种类相随，后者的双重性摆脱了倾轧，并且先行漫游到某个单纯的二重性（Zwiefalt）的温和之中，也就是说，它是某个“异乡者”并且跟随着异乡人。


  与那个异乡人相比，腐朽种类的所有后裔都不外乎是他人。但他们也获得了热爱和尊敬。不过，那种追随异乡人的阴暗漫游却把他们带入其夜的蓝光之中。漫游的灵魂变成“蓝色的灵魂”。


  但同时，这灵魂也离去。去何方呢？去那个异乡人去的地方。有进修，诗人仅仅用一个指示代词把这个异乡人称为“那人”（Jener）。“那人”在古语言中叫“ener”，意即“他人”。所谓“Enert dem Bach”就是小溪的另一边。“那人”，即异乡人，就是对于那些他人（即对于腐朽的种类）而言的他人。那人是被召唤离开那些他人的人。异乡人乃是孤寂者。注48


  这样一个本身接受了异乡者之本质（即先行漫游）的人被指引向何方了？异乡者被召唤到何方了？到没落中去。没落就是自行沦丧于蓝光的精灵的朦胧中。它发生在精灵之年的末日。如果说这样一种末日必须经历将至的冬天的摧毁，必须经历十一月，那么，那种自行沦丧却并不意味着被废除，崩落于动摇不定，沦于毁灭。按其词义来看，自行沦丧倒是意味着：自行解脱和缓慢地滑离。虽然自行沦丧者在十一月的摧毁中消隐，但它绝不进入十一月的摧毁之中。它经历这种摧毁过程，滑离它，进入蓝光的精灵般的朦胧之中，滑向“晚间”，也即傍晚时分。


  
晚间，异乡人在黑暗的十一月的摧毁中自行沦丧，
 在腐烂的树枝间，沿着颓败的城墙，
 神圣的兄弟先前来过的地方，
 异乡人沉醉于他的疯狂的温柔弹奏中。

  


  《海利安》（第 87页）



  傍晚乃精灵之年的尾声。傍晚完成一种变换。这个趋向精灵的傍晚使我们去直观另一个东西，去沉思另一个东西。


  
    傍晚变换着意义和形象。

  


  （第 124页）


  诗人们道说闪现者（das Scheinende）的外观（形象）；闪现者通过这个傍晚不同地显现出来。思想者沉思本质现身者（das Wesende）的不可见性；本质现身者通过这个傍晚而达乎不同的词语。从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意义而来，傍晚改变着诗和思的道说（Sage）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但傍晚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因为它本身亦有所变换。白天通过傍晚而趋向一个末端，但这个末端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趋向没落，由于这种没落，异乡人便开始了他的漫游。傍晚变换着它自身的形象和意义。在这种变换中，隐蔽着一种对以往的日和年的运作秩序的告别。


  然而，这傍晚要把蓝色的灵魂的阴暗漫游引向何方呢？引向一切都在其中以另一种方式得到汇聚、庇护，并且为另一种升起而得以保藏起来的那个地方。


  前面所举的段落和诗句向我们指示出一种聚集，也即把我们引向一个位置。这是何种位置呢？我们当如何命名之？当然应根据这位诗人的语言来命名。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作的一切道说始终聚集在漫游的异乡人上。这个异乡人是“孤寂者”，并且也的确被称为“孤寂者”（第177页）。贯穿并且围绕着这个异乡人，诗意的道说乃以一首独一之歌（Gesang）为基调。由于这位诗人的诗作聚集于孤寂者之歌中，所以，我们把他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命名为孤寂（die Abgeschiedenheit）。


  现在，我们的探讨必须深入到第二步，尝试对前面只还约略指示的那个位置作更为清晰的考察。


  


  
二


  


  能不能把上文所说的孤寂特别地带到我们的心灵的目光面前，并且把它当作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来加以沉思呢？如若竟可以，那么只能这样来做，即我们现在要以更为明亮的眼睛来追踪异乡人的小路，并且要追问：谁是这个孤寂者？他的小路上的风光如何？


  他的小路通过夜的蓝光。映照着他的步伐的光是清冷的。有一首专门写“孤寂者”的诗的结尾指出了“孤寂者月光般清冷的小路”（第178页）。对我们来说，孤寂者也就是死者。但这个异乡人死于何种死亡呢？在《赞歌》（第62页）一诗中，特拉克尔说：


  
    癫狂者已经死去。

  


  接着一节说道：


  
    人们埋葬了异乡者。

  


  在《死亡七唱》中，他被称为“白色的异乡人”。《赞歌》一诗的最后一节说：


  
    白色的魔术师在其墓穴中玩耍他的蛇。

  


  （第 65页）


  这个死者生活在他的墓穴中。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生活，多么寂然而出神，竟至于玩耍着他的蛇。蛇们伤害不了他。蛇们并没有被扼杀，但它们的凶恶已经被改变了。与此相反，《被诅咒者》一诗（第 120页）却说：


  
一窝猩红色的蛇懒散地
 盘踞在它们被翻掘开来的窠中。

  


  （参看第161、164页）


  这个死者是狂人。这里的狂人是指一个神经病人吗？不是的。癫狂（Wahnsinn）并不意味着一个充满痴心妄想的心智。“Wahn”出自古高地德语中的 wana，意思是：没有（ohne）。狂人思索着，甚至无人像他那样思索。但他总是没有其他人那样的心智（Sinn）。他有别一种心智。“Sinnan”原本意味着：旅行、追求……、选择某个方向；印欧语系中的词根 sent和 set意味着道路。这个孤寂者乃是狂人，因为他正在通向它方的途中。从这个它方而来，他的癫狂可以被称为“温柔的”癫狂；因为他的思索追踪着一种更寂静的东西。有一首诗干脆把异乡人当作“那人”即他人来谈论，其中唱道：


  
但那人走下僧山的石阶
 面露蓝色的微笑，奇怪地
 被裹入他更寂静的童年中死去；

  


  这首诗的标题叫《致一个早逝者》（第 135页）。孤寂者早早地死去了。因此，他是“一具柔软的尸体”（第 105、146页等），被裹入那个更寂静地保藏着一切野性之烈焰的童年中。于是，这个早逝者就显现为“清冷的阴暗形象”。关于这个形象，一首题为《僧山脚下》的诗唱道（第113页）：


  
清冷的阴暗形象与漫游者形影相随


 在那骨制的小桥上，少年的雅桑特般的声音，
 轻轻地诉说着那被遗忘的森林传说……

  


  “清冷的阴暗形象”不是跟在漫游者后面。它先行于漫游者，因为少年的蓝色声音召回那被遗忘的东西，并且先行道出那被遗忘的东西。


  这个早逝的少年是谁呢？这个少年，他的


  
……额头静静地流血
 古老的传说
 和飞鸟的阴暗迹象？

  


  （第 97页）


  这个在骨制小桥上的行者是谁呢？诗人这样召唤着他：


  
    哦，爱利斯，你逝去已有多久。

  


  爱利斯（Elis）就是被唤向没落的异乡人。爱利斯绝不是特拉克尔用来意指自己的一个形象。爱利斯与这位诗人是有本质性区别的，犹如思想家尼采与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之间的区别。但这两个形象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它们的本质和漫游都始于没落。爱利斯的没落进入古老的早先（die Frühe），这个早先比已经衰老的腐朽种类要更古老，之所以更古老，是因为它更能深思熟虑；而之所以更能深思熟虑，是因为它更寂静；之所以更寂静，是因为它更能镇静自身。


  在少年爱利斯的形象中，少年并不是与少女相对立的。少年是更寂静的童年的表现。这个童年在自身中庇护和储存着种类的柔和的二重性（Zwiefalt），即少男和“金色的少女形象”（第 179页）的二重性。


  爱利斯不是一个在衰亡者后期腐朽的死者。爱利斯是一个在早先中失却本质的死者。这个异乡人先行把人之本质展开到那个最初开端中，即尚未被孕育（古高地德语的giberan）的东西的最初开端。在终有一死者的本质中那个更宁静、因而更有镇静作用的未受孕育者，诗人称之为未出生者。


  这个早逝的异乡人就是未出生者。“未出生者”与“异乡者”这两个名称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在《晴朗的春天》一诗中有这样一个诗句（第 26页）：


  
    未出生者照拂他自己的安宁

  


  未出生者守护并且维持着更寂静的童年，使之进入将来的人类的苏醒之中。如此安宁地，这个早逝者还活着。孤寂者并不是衰亡者意义上的死者。相反，孤寂者倒是先行观入精灵之夜的蓝光。白色的眼睑照管着他的观看，它们在新娘的首饰中熠熠闪光（第 150页）。这首饰允诺着种类的更柔和的二重性。


  
    在死者白色的眼睑上，桃金娘花静静地开放。

  


  这个诗句与下面这一句出于同一首诗：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上面两个诗句是紧挨着的。“死者”就是孤寂者、异乡者、未出生者。


  但还有


  
……未出生者的小路
 绕过幽暗的村庄旁，
 绕过孤独的夏天向前伸展。

  


  《时辰之歌》（第101页）


  未出生者的道路从那个没有把他当作客人来接待的地方绕了过去，而已经不再穿越那个地方了。尽管孤寂者的行程也是孤独的，但这乃是由于“夜的池塘，那星空”的孤独性。狂人不是在“滚滚乌云”上驶入这个池塘，而是在金色小船上驶入这个池塘。这个金色是怎么回事呢？《林中角落》（第33页）一诗以如下诗句来答道：


  
    温柔的癫狂也常常看到金色、真实。

  


  异乡人的小路穿越“精灵之年”，“精灵之年”的日子往往都被转向了真实的开端，并且为这一开端所支配，这就是说，它们是公正的。异乡人的灵魂的年岁就聚集在这种公正之中。


  
    哦，爱利斯，你的所有日子是多么公正！

  


  《爱利斯》一诗如是唱道（第98页）。这一呼声只不过是我们前面已听到过的另一个召唤的回声：


  
    哦，爱利斯，你逝去已有多久。

  


  异乡人进入其中而逝去的那个早先（die Frühe）庇藏着未出生者的本质公正性。这个早先乃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是“精灵之年”的时间。特拉克尔把他的一首诗质朴地冠以《年》的标题（第170页）。这首诗开头说：“童年阴暗的寂静”。与这种阴暗的寂静相对，更明亮的童年——因为它是更寂静的童年，因而是另一个童年——乃是孤寂者在其中没落的早先。这首诗的最后一行把这个更寂静的童年命名为开端：


  
    开端的金色眼睛，终结的阴暗耐力。

  


  在这里，终结并不是开端的结果和余响。终结作为腐朽种类的终结要先行于未出生种类的开端。但这个开端作为更早的早先已经超越了终结。


  这个早先保存着时间始终还被掩蔽起来的原始本质。只消那种自亚里多士多德以降普遍地还起决定作用的时间观依然生效，那么，当今占上风的思想就一如既往地不能认识时间的原始本质。根据传统时间观，无论我们在机械的或动力学的角度，还是从原子裂变的角度来表象时间，时间都是对先后相继的绵延的量或质的计算之维度。


  然而，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Ankunft des Gewesenen）。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注49这种聚集先行于一切到达，因为它作为这样一种聚集返回去把自身庇护入它向来更早的早先之中。与终结和完成相应的是“阴暗的耐力”。这种耐力把遮蔽的东西带到它的真理面前。它的忍耐把一切都带向那种向精灵之夜的蓝光的没落之中。但与开端相应的却是一种观看和思索，后者金光闪闪，因为它为“金色、真实”所照耀。当爱利斯在其行程中对夜晚洞开心扉时，这种“金色、真实”便映现于夜的星池中（第98页）：


  
一只金色的小船，爱利斯，
 它把你的心荡向孤独的天空。

  


  异乡人的小船颠簸不已，但那是游戏的，并不像早先的那些仅仅与异乡人亦步亦趋的后代子孙所乘的小船那样“胆怯”（第200页）。他们的小船尚未达到池塘水面的高度。它沉没了。但在何处沉没？在衰败中沉没吗？不是的。它沉到哪里去了？沉入空洞的虚无中吗？绝对不是的。特拉克尔的一首题为《哀怨》（第200页）的后期诗作结尾如下：


  
深深的忧伤的姐妹
 望着一艘胆怯的小船
 沉没在群星之中
 在夜的沉默的面貌中。

  


  这种由群星的闪烁所映照的夜的沉默庇藏着什么呢？与这一夜本身相随的沉默属于何方呢？属于孤寂。这种孤寂不止于少年爱利斯生活在其中的状态，即不止于死亡状态。


  孤寂包含着：更寂静的童年的早先，蓝色的夜，异乡人的夜间小路，灵魂在夜间的飞翔，甚至作为没落之门的朦胧。


  孤寂把所有这些共属一体的东西聚集起来，但此种聚集并不是事后追加的，而是这样，即：孤寂把自身展开到共属一体的东西的已经运作着的聚集之中。


  诗人把朦胧、夜、异乡人的年岁和小路都命名为“精灵的”（geistlich）。孤寂是“精灵的”。这个词意指什么？它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古老的。所谓“精灵的”，说的就是某种精神意义上的东西，某种源自精神并且服从精神之本质的东西。如今流行的语言用法把“精灵的”一词限制在与“圣事”、与僧侣秩序及其教会的关系中。当特拉克尔写《在明井里》（第191页）时，他似乎也是指上面这种关系的——至少乍听之下是这样的。这首诗说：


  
……于是，在死者被遗忘的小路上，
 橡树披上一层精灵的绿色。

  


  诗人此前提到“主教的身影，贵妇的身影”，提到那仿佛在“春天的池塘”上晃动的“早逝者的身影”。但是，当这位在此又唱着“傍晚的蓝色哀怨”的诗人说橡树“披上一层精灵的绿色”时，他想到的并不是“僧侣”（Geistlichkeit）。他想到的是久已逝去者的早先，这个早先允诺“灵魂之春”的到来。时间上更早的诗作《精灵之歌》（第20页）唱的无非也是这些内容，尽管更含蓄，更有试探性。这首《精灵之歌》具有一种罕见的歧义性，个中精神在最后一节中得到了相当清晰的表达：


  
古老的石头旁有个乞丐
 仿佛已在祈祷中死去，
 牧人款款地离开山丘，
 树林中有一位天使在歌唱，
 在树林近处，
 孩子们进入了梦乡。

  


  但是，即使“精灵的”（Geistliche）一词对这位诗人来说并没有僧侣方面的意思，他也完全可以把与精神有关的东西称为“精神的”，完全可以说精神的朦胧，精神的夜。为什么诗人避而不用“精神的”（geistig）这个词呢？因为“精神的”意指物质的对立面。这种对立表现为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性，并且指示着——用柏拉图主义的西方语言来讲——超感性之物（νοητόν）与感性之物（αἰσθητόν）之间的鸿沟。


  这样理解的精神性的东西后来也就成了理性、理智和思想；它连同它的对立面一并归于那个腐朽的种类的世界观。但是，“蓝色的灵魂”的“阴暗漫游”却离开了这个腐朽的种类。异乡者进入其中而没落的那个夜的朦胧，以及异乡人的小路，几乎不能被叫做“精神的”。孤寂是精灵的，是由精神所规定的，但并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精神的”。注50


  但什么是精神呢？在其最后一首诗作《格罗德克》中，特拉克尔谈到“精神的炽热火焰”（第201页）。精神是火焰，而且也许只有作为火焰，精神才是一个飘扬的东西。特拉克尔首先不是把精神理解为圣灵（Pneuma），理解为心智，而是把它理解为火焰，熊熊燃烧、奋力向上、不断运动、变化不熄的火焰。火焰乃是炽热的闪光。燃烧乃是出离自身（das Außer-sich），它照亮并且让它物闪闪发光，但同时也能不断地吞噬，使一切都化为白色的灰烬。


  “火焰是最苍白者的兄弟”，这是《恶之转变》一诗（第129页）中的诗句。特拉克尔根据原始意义上的“精神”一词所命名的那个本质来观照“精神”；因为gheis就意味着：发怒的、惊恐的、出离自身。


  如此这般被理解的精神在温柔而毁灭性的状态的可能性中成其本质。所谓温柔绝不阻止燃烧的东西出离自身，而是把它聚集起来，把它保持在友好之物的安宁中。毁灭性来自放纵无度的东西，后者在自己的骚动中耗尽自身，并且因此来从事恶端。恶始终是精神之恶。恶及其恶性并不是感性的、质料性的东西。恶也不只具有“精神的”本性。恶是精灵的，因为它是惊恐者的炽热炫目的骚动；这种惊恐者把一切置于不妙之物（das Unheile）的涣散性中，并且有把聚集起来的温柔之绽放付之一炬的危险。


  但温柔之聚集力量何在？什么是它的约束？何种精神能驾驭它？人之本质如何是“精灵的”，如何成为“精灵的”？


  因为精神之本质在于燃烧，所以精神开辟了道路，照亮了道路，并且上了路。作为火焰，精神乃是“涌向天空”并且“追逐上帝”的狂飙（第187页）。精神驱赶灵魂上路，使灵魂先行漫游。精神置身于异乡者之中。“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精神是灵魂的馈赠者。精神是灵魂的赋予者。但反过来，灵魂也守护着精神；而且这种守护是根本性的，以至于要是没有灵魂的话，精神也许永远不可能成其为精神。灵魂“养育”精神。以何种方式呢？要不是灵魂把它的本质所特有的火焰交精神支配，此外又能如何呢？这火焰乃是忧郁之迸发，是“孤独灵魂的温厚”（第55页）。


  孤独并不在一切单纯的被离弃状态所蒙受的那种散乱中成为零星个别的。孤独把灵魂带向唯一者，把灵魂聚集为一，并且因此使灵魂之本质开始漫游。作为孤独的灵魂，灵魂乃是漫游者。它内心的热情必须承荷沉重的命运去漫游——于是就把灵魂带向精神。


  
    你的火焰赋予精神以炽热的忧郁；

  


  这是《致启明星》一诗的开头。致启明星也就是致一个投下恶之阴影的发光体。（《遗著》，萨尔茨堡版，第14页）


  只有当灵魂在漫游中深入到它自己的本质——它的漫游本质——的最广大范围中时，灵魂的忧郁才炽热地燃烧。当灵魂直面蓝光的面孔并且观看到这蓝光的闪现时，上面的情形就发生了。如此这般观看之际，灵魂便是“伟大的灵魂”。


  
哦，痛苦，你是伟大灵魂的
 燃烧着的观看！

  


  《暴风雨》（第 183页）


  衡量灵魂之伟大的尺度是：它如何能做到这种燃烧着的观看——灵魂由于这种观看而在痛苦中变得游刃有余。痛苦之本质乃是自身逆反的。


  痛苦在“燃烧”之际不断撕开。痛苦的撕扯力量把漫游的灵魂标画入那种裂缝（die Fuge）中，即涌向天空的狂飙和寻索上帝的追逐的裂缝中。如此看来，这种撕扯力量似乎就征服了它撕开的一切，而没有让后者在掩蔽性的光芒中起支配作用。


  可是，“观看”却能够做到后面这一点。观看并没有熄灭燃烧着的撕扯，而是把它嵌回到有所直观的接受活动中可驾驭的东西之中。观看乃是痛苦中的回扯（Rückriß），而痛苦则因此获得缓解，并据此达到它的掩蔽着—护送着的运作。


  精神是火焰。这火焰灼灼闪光。它的闪光发生在观看的目光中。闪现者之到达向这样一种观看发生出来，一切本质现身者就 在其中在场。这种燃烧着的观看就是痛苦。这里，任何从感觉方面来想象痛苦的做法都无法理解痛苦的本质。燃烧着的观看决定了灵魂的伟大。


  作为痛苦，给出“伟大的灵魂”的精神乃是灵魂的赋予者。但如此被赋予的灵魂却是生命的赋予者。正因此，所有按灵魂的意义来看活着的东西，都贯穿着灵魂之本质的基本特征，都贯穿着痛苦。凡有生者，皆痛苦。


  唯有富于灵魂的活物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借助于这种能力，它便适宜于相互承受的和谐；一切生命体由此得以共属一体。依照这种适宜关联来看，一切活物都是适宜的，即善的。但这种善是痛苦地善的。


  与伟大灵魂的基本特征相符合，一切秉有灵魂的东西都不仅仅是痛苦地善的，而且唯一地以这种方式同样也是真的；因为，根据痛苦的对立性，生活者能够在遮蔽其具备各自特性的共同在场者之际也把它揭示出来，让它真实地（wahr-haft）存在。


  在一首诗的最后一节的开头，诗人写道（第26页）：


  
    活着是如此痛苦地善和真；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诗句仅仅对痛苦稍有触及而已。实际上，它引发了整节诗的道说，这节诗的基调始终是痛苦之沉默。为了倾听这节诗，我们既不可忽略诗人用心安排的那些标点符号，更不能改动它们。这节诗接着说：


  
    一块古老石头轻柔地触摸着你：

  


  这里又响起了“轻柔地”一词，它总是把我们引向本质性的关联。这里又出现了“石头”一词，倘若这里允许作一种计算，这个词在特拉克尔的诗中出现过三十多次。石头中隐藏着痛苦，痛苦在石化之际自行保藏到岩石之锁闭状态中；在岩石之显现中，闪现着那从最早的早先（die früheste Frühe）的寂静光辉而来的古老渊源；而这个最早的早先作为先行的开端走向一切生成者、漫游者，并且把后者带向其本质的永远不可赶超的到达。


  古老的岩石就是痛苦本身，因为这痛苦趋向大地，关注着终有一死的人。这个诗句结尾的“石头”一词之后是一个冒号。这个冒号表明，在此是石头在说话。痛苦本身有话可说。在久久地沉默之后，痛苦对跟随异乡人的漫游者所说的，无非是它自己的支配作用和持续：


  
    真的！我将永远伴随你们。

  


  对于痛苦的这句话，那些聆听早逝者进入树丛的漫游者接着以下面这行诗来回答：


  
    哦，嘴！颤抖着透过白杨树的嘴。

  


  整节诗与另一首诗《致一个早逝者》（第135页）的第二节的结尾相吻合：


  
花园里留下了朋友的银色面容，
 在落叶或古老的岩石中倾听。

  


  这节诗开头一句：


  
    活着是如此痛苦地善和真；

  


  也正好与《致一个早逝者》第三部分的开头相呼应：


  
    所有生成者却显得如此病弱！

  


  被困扰、受阻碍、不幸和无救——沉沦者的所有困苦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其中隐藏着“真实的东西”，即：贯穿一切的痛苦。因此，痛苦既不是可恶的，也不是有益的。痛苦是一切本质现身者之本质的恩惠（Gunst）。它的逆反本质的纯一性决定着一切从遮蔽的最早的早先而来的生成，并且使之谐调于伟大灵魂的明朗。


  
活着是如此痛苦地善和真；
 一块古老的石头轻柔地触摸着你：
 真的!我将永远伴随你们。
 哦，嘴！颤抖着透过白杨树的嘴。

  


  这节诗是纯粹的痛苦之歌，它的歌唱使这首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题为《明朗的春天》的诗得以完成。一切开端性的本质所具有的最早的早先之明朗从那遮蔽着的痛苦之寂静中突现出来。


  通常的表象思维容易把痛苦的逆反本质——即它只在向后撕扯之际才真正向前撕扯——看做是背谬的。但是，在此表面现象中隐藏着痛苦之本质纯一性（die Wesenseinfalt）。这种本质纯一性在观看之际最内在地持守自身，同时在燃烧中承荷最广。


  所以，作为伟大灵魂的基本特征，痛苦始终与蓝光之神圣性保持着纯粹的应合。因为通过退隐到它本己的深处，蓝光照亮了灵魂的面容。神圣者成其本质，一向只是通过保持在这种退隐（Entzug）之中并且把观看转向适恰的东西，这当儿，神圣者才得以持续。注51


  痛苦的本质，痛苦与蓝光的被遮蔽的关联，在一首题为《美化》（第144页）的诗作的最后一节中得到了表达：


  
蓝色的花，
 在凋零的岩石中轻柔地鸣响。

  


  “蓝色的花”乃是精灵之夜的“温柔的蓝芙蓉花束”。这些诗句唱出了特拉克尔的诗作由之而来的那个源泉。它们结束同时也承载着《美化》一诗。这首歌（Gesang）乃是歌曲、悲剧和史诗集于一体。在特拉克尔的所有诗作中，这首诗是独一的，因为在这首诗中，看的广度、思的深度和说的纯朴以一种不可言传的方式亲密而永久地闪现出来。


  只有当痛苦为精神效力时，它才真的是痛苦。特拉克尔写的最后一首诗叫《格罗德克》。人们把它当作一首战争诗来加以称颂。但它并非战争诗，它远远超出了战争诗。这首诗的最后几行如下（第201页）：


  
如今，一种巨大的痛苦养育着精神的炽热火焰，
 尚未出生的孙子们。

  


  这里所谓的“孙子们”绝不是那些从腐朽种类而来的堕落的儿子们的尚未出生的儿辈。倘若这无非是以往种类之繁衍的中断，那么，这位诗人一定要为这样一个终结而欢呼。但他却在悲伤。当然，这是一种“自豪的悲伤”，它燃烧着去观看那未出生者的安宁。


  未出生者被称为孙子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是儿子，也就是说，不可能是这个沉沦的种类的直接后裔。在他们与这个种类之间还生活着另一代人。那是另一代人，因为按它的从未出生者之早先而来的不同的本质渊源来看，它具有不同的特性。“巨大的痛苦”乃是席卷一切的燃烧着的观看，它先行观入那个死者的依然自行隐匿着的早先；正是面向这个死者，早早堕落者的“精神”死去了。


  但是，谁能守护这种巨大的痛苦，让它养育精神的炽热火焰？具有这种精神类型者，乃是带我们上路者。具有这种精神类型者，被叫做“精灵的”。因此之故，诗人必得首先地同时也唯一地把朦胧、夜和年岁称为“精灵的”。朦胧让夜之蓝光升起，使之燃烧。夜作为星池的闪亮镜子来燃烧。年岁只有投身于太阳运行的道路上，即日出日落的道路上，它才燃烧。


  这种“精灵”（Geistliche）得以唤醒以及它所跟随的是何种精神呢？它就是《致一个早逝者》（第 136页）一诗中特别被称为“早逝者之精神”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把《精灵之歌》（第 20页）中的那个“乞丐”置于孤寂之中，以至于他就像《在村庄里》（第81页）一首诗所说的那样，始终是一个“在精神中孤寂地死去”的“穷人”。


  孤寂作为纯粹的精神而成其本质。它是在精神深处更寂静地燃烧着的蓝光之闪现；这蓝光在开端之金色中点燃了一个更寂静的童年。爱利斯形象的金色面容迎向这个早先。在其面面相觑的对视中，它维护着孤寂之精神的夜的火焰。


  可见，孤寂既不仅仅是早逝者的状况，也不是早逝者不确定的栖留空间。孤寂以其燃烧方式本身就是精神，从而是一种聚集力。这种聚集力把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带回到它更寂静的童年中，把童年当作尚未成熟的类型——它标志着未来的种类——来加以庇护。孤寂之聚集力使未出生者越过衰亡者而进入那来自早先的人种的未来复活之中。作为温柔之精神，这种聚集力也镇定着恶的精神。当恶的精神从诸族类的仇视中爆发出来并且侵入到兄弟姐妹情谊中去时，它的骚动便登峰造极了。


  但在童年的更寂静的纯一性（Einfalt）中，还隐蔽着人类的亲热和睦的二重性（Zwiefalt）。在孤寂中，恶的精神既没有被消灭和否定，也没有被释放和肯定。恶被转换了。为了经受这种转换，灵魂必须转向其本质之伟大。这种伟大的程度取决于孤寂之精神。孤寂乃是聚集，通过这种聚集，人之本质重又被庇藏到它更寂静的童年和另一个开端的早先之中。作为聚集，孤寂拥有位置之本质。


  然而，孤寂何以是一首诗歌的位置，而且是特拉克尔的诗作所表达出来的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呢？难道孤寂根本上而且固有地与作诗有某种关联吗？即便有这样一种关联，孤寂又如何能把一种诗意的道说收集到自身那里而成为它的位置，并且从那里出发来规定它呢？


  难道孤寂不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寂静之沉默吗？孤寂如何能使一种道说和歌唱上路？孤寂倒也不是死亡之荒漠。在孤寂中，异乡人测度着与以往的种类的告别。异乡人走在一条小路的途中。这条小路是何种小路呢？关于这一点，在《夏末》一诗着重拎出的最后一句诗中，诗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一只蓝色的兽怀念它的小路，
 怀念它那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

  


  异乡人的小路是“它那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爱利斯的步伐在鸣响。鸣响的步伐在黑夜中发光。它们的悦耳之声传入虚空中了吗？那个进入早先的逝者是孤寂的，是在被分割意义上孤寂的吗？抑或，它是被分离出来的，是在被遴选出来意义上被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它被汇集到一种聚集之中，这种聚集进行着更温柔的聚集和更宁静的召唤——是这样吗？


  《致一个早逝者》一诗的第二、三节对我们的问题做了一种暗示的回答（第 135页）：


  
但那人走下僧山的石阶，
 面露蓝色的微笑，奇怪地
 被裹入他更寂静的童年中死去。
 花园里留下了朋友的银色面容，
 在落叶或古老的岩石中倾听。


 灵魂歌唱死亡，歌唱肉体的绿色腐朽，
 那就是林涛的澎湃，
 野兽的厉声哀鸣。
 在朦胧的钟楼里，不断传来傍晚的蓝色钟声。

  


  有一位朋友在倾听着异乡人。倾听之际，他跟随孤寂者，从而自己也成为一个漫游者，一个异乡人。朋友的灵魂在倾听着死者。朋友的面容是“死去的”面容（第143页）。它通过歌唱死亡而倾听。因此之故，这种歌唱的声音乃是“死者般的鸟之声音”（《漫游者》，第143页）。这一声音应合于异乡人的死亡，应合于异乡人向夜之蓝光的没落。但随着孤寂者的死亡，他同时也歌唱着那个种类的“绿色腐朽”——阴暗的漫游已使他与这个种类“分离开来”。


  歌唱乃是赞美，乃是守护在歌中受到赞美的东西。倾听着的朋友乃是一个“赞美着的牧人”（第143页）。然而，只有当那种孤寂向追随者响起，只有当孤寂的悦耳之声鸣响，只有“当阴暗的悦耳之声传到灵魂那里”（如第83页上的《晚歌》一诗所说的），这时候，那位朋友的“喜欢听白色魔术师的童话”的灵魂才能跟随孤寂者而歌唱。


  若是这样，则早逝者的精神就会在早先之光辉中显现出来。早先的精灵之年乃是异乡人及其朋友的真实时间。在它们的光辉中，以往的乌云变成金色的云彩。它现在犹如那“金色小船”，犹如在孤独的天空中荡漾的爱利斯的心。


  《致一个早逝者》一诗最后一节如是唱道（第 136页）：


  
金色的云彩和时间。在孤独小屋子里，
 你时常邀死者做客，
 娓娓交谈，漫步在绿色小河旁的榆树下。

  


  向朋友发出的交谈邀请是与异乡人的步伐的悦耳之声相符合的。朋友的道说就是沿河而下的歌唱着的漫游，就是追随到那种向夜之蓝光的没落中去——这里的夜受着早逝者的精神的激励。在这种交谈中，歌唱着的朋友观看着那个孤寂者。由于他的观看，在面面相觑的对视中，他成为异乡人的兄弟。与异乡人一起漫游之际，这位兄弟便达到了在早先中的更寂静的逗留。在《孤寂者之歌》（第 177页）中，他能够如是召唤：


  
    哦，栖居在生气勃勃的夜之蓝光中。

  


  而朋友在聆听之际唱着“孤寂者之歌”，并因此成为他的兄弟；只有这样，他作为异乡人的兄弟才成为异乡人的姐妹的兄弟，而异乡人的姐妹的“冷月般的声音在精灵之夜回响”——这是《精灵的朦胧》一诗（第137页）的最后一行。


  孤寂是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因为异乡人鸣响着并且闪光着的步伐的悦耳之声把他的追随者的阴暗漫游燃放成倾听着的歌唱。这漫游是阴暗的，因为它只不过是跟随的漫游；但这阴暗的漫游却照亮了追随者入于蓝光之中的灵魂。于是，歌唱着的灵魂的本质就只还是一种独一的先行观望，也就是对那庇护着更寂静的早先的夜之蓝光的先行观望。


  
    灵魂只不过是一个蓝色的瞬间。

  


  《童年》一诗（第104页）如是说。


  孤寂之本质就这样达乎自行完成。只有当孤寂作为对更寂静的童年的聚集，同时作为异乡人的坟墓把那些人聚集到自身那里——这些人倾听着早逝者，把早逝者的小路的悦耳之声带入被说出的语言的有声表达之中，从而成为孤寂者——这时候，孤寂才是那首独一之诗的完全的位置。他们的歌唱就是作诗。何以见得？什么叫作诗呢？


  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注52也即跟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Aussprechen）意义上的道说之前，在极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孤寂首先把这种倾听收集到它的悦耳之声中，借此，这悦耳之声便响彻了它在其中获得回响的那种道说。精灵之夜的神圣蓝光的月亮一般的清冷在一切观看和道说中作响并闪光。观看和道说之语言就成了跟随着道说的语言，即成了诗作（Dichtung）。诗作之所说庇护着本质上未曾说出的那首独一之诗。以此方式，被召唤入倾听之中的跟随着道说就变得“更加虔诚”，也就是说，在那条小路的劝说（ Zuspruch）面前变得更加柔顺——异乡人先行走在这条小路上，从童年的阴暗中走出而进入更寂静、更明亮的早先中去。因此，聆听着的诗人能够对自己说：


  
你更虔诚地知道阴暗之年的意义，
 在孤独小屋里的清冷和秋日；
 而在神圣的蓝光中，闪光的步伐响个不停。

  


  《童年》（第 104页）


  歌唱着秋日和年岁之末的灵魂并没有沉没在衰败之中。它的虔诚被早先的精神之火焰点燃，并因此是火热的：


  
哦，灵魂，轻柔地歌唱着枯萎的芦苇的歌；
 火热的虔诚。

  


  《梦和迷乱》一诗（第 157页）如是唱道。这里所谓迷乱并不是单纯的精神之阴郁，正如癫狂不是神经错乱。使异乡人的歌唱着的兄弟迷乱的那个黑夜始终是那种死亡的“精灵之夜”——孤寂者去赴这种死亡而进入早先之“金色颤栗”中。在观看这种死亡之际，聆听着的朋友观入更寂静童年的清冷。但这种观看依然是一种与早已出生的种类的分离，这个种类遗忘了那作为还被保持着的开端的更寂静童年，并且从未孕育过未出生者。《阿尼夫》——这是萨尔茨堡附近一座水上宫殿的名字——这首诗说道（第134页）：


  
出生者的罪过大矣。可悲啊，
 他们对死亡的金色颤栗，
 因为灵魂梦想更清冷的花朵。

  


  但是，这一痛苦的“悲叹”不仅包含着与旧种类的分离。这种分离以一种隐蔽的、命定的方式决然成为告别，而此种告别乃是从孤寂那里召唤出来的告别。注53在孤寂之夜中的漫游乃是一种“无限的折磨”。这并不是指一种无止境的痛苦。无限只是摆脱了一切有限的限制和萎缩。这种“无限的折磨”是完成了的、完全的痛苦，是达到其本质丰富性的痛苦。只有在穿过精灵之夜的漫游中——这种漫游总是告别了非精灵之夜，痛苦之逆反特征的纯一性才会起纯粹的作用。精神之温柔被唤向对上帝的追逐，精神之胆怯被唤向天空的狂飙。


  《夜》（第187页）一诗如是说：


  
无限的折磨，
 温柔的精神，
 你追逐上帝
 在急流中，在起伏的松涛中
 发出阵阵叹息。

  


  这种狂飙和追逐的燃烧着的撕扯并没有撕掉“陡峭的堡垒”；它并没有杀死猎物，而是让它在对天空景象的观望中复活——天空景象之纯粹清冷掩蔽着上帝。这样一种漫游的歌唱着的思索为一个完全由完成了的痛苦所烙印的脑袋所拥有。因此，《夜》（第187页）一诗以下面的诗句结束：


  
一个石化了的脑袋
 向着天空冲击。

  


  与此相应的是《心》一诗的结尾（第180页）：


  
陡峭的堡垒。
 呵，心，
 在雪一般的清冷中闪烁。

  


  实际上，《心》、《暴风雨》和《夜》这三首后期诗作的三和弦是如此隐蔽地被调谐于那种对孤寂的歌唱的独一和同一之物，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放弃对这三首诗的歌唱作一种充分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着手进行的对诗人那首独一之诗的探讨就会获得加强。


  在孤寂中漫游，对不可见景象的观看，以及完成了的痛苦，这三者是一体的。忍耐者顺从于痛苦的裂隙（Riß）。只有这个忍耐者才能跟随着返回到种类之最早的早先之中，这个种类的命运保藏在一本古老的纪念册中。诗人的一首题为《在一本古老的纪念册中》的诗作中有这样一节诗（第 55页）：


  
忍耐者恭顺地服从痛苦
 悦耳之声和温和的癫狂在鸣响。
 看哪！天色已趋朦胧。

  


  在道说的这种悦耳之声中，诗人把上帝得以在其中向癫狂的追逐隐蔽自身的那种闪光景象显露出来。


  因此，诗人在《午后低语》（第 54页）中所歌唱的，确实只是一种午后的低语：


  
额头梦想着上帝的色彩，
 感受到癫狂的温柔翅膀。

  


  只有当写诗的人追随着那个癫狂者，他才成为诗人；注54那个癫狂者入于早先而消殒，并且从他的孤寂而来，通过他的步伐的悦耳之声来召唤跟随着他的兄弟。于是，朋友的面孔观入异乡者的面孔。这一“瞬间”的光辉触动了倾听者的道说。注55在这种从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闪发出来的感动人心的光辉中，起伏着那种推动诗意的道说走向其语言的滚滚波涛。


  那么，特拉克尔诗作的语言是何种语言呢？这种语言是通过应合于异乡人先行于其上的那条路途来说话的。异乡人所踏上的小路是一条离开古老的、蜕化了的种类的道路。它护送异乡人达到没落，进入未出生种类被保存下来的早先之中的没落。诗人那首在孤寂中有其位置的独一之诗的语言，应合于这个未出生的人类向其更寂静本质之开端的还乡（Heimkehr）。


  这种诗作的语言由转渡（Übergang）而来说话。此种转渡的小路从衰败者的没落转渡到向神圣之朦胧蓝光的没落。这首独一之诗的语言就是从穿越精灵之夜的夜色池塘的摆渡而来说话的。这种语言歌唱着孤寂的还乡之歌，而还乡就是从腐朽的晚期返回到更寂静的、尚未现身的早先。在这种语言中说话的乃是路途（das Unterwegs）；此路途的闪现既照耀又鸣响，使孤寂的异乡人的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显现出来。用《启示与没落》（第194页）一诗的话来说，“孤寂者之歌”歌唱“一个还乡的种类的美”。


  由于这首独一之诗的语言是从孤寂之路途而来说话的，因此它始终也是从它在分离中离弃的东西以及这种分离所顺应的东西而来说话的。这首独一之诗的语言本质上是多义的，而且有其独特的方式。只要我们仅只在某种单义意见的呆板意义上来理解这首诗的道说，那我们就听不到它的什么。


  朦胧与黑夜，没落与死亡，癫狂与野兽，池塘与石头，鸟的飞翔与小船，异乡人与兄弟，精神与上帝，同样还有一些色彩词语：蓝和绿，白和黑，赤红和银白，金色和阴暗等——这一切总是道说着多重的东西。


  “绿”是腐朽和繁盛，“白”是苍白和纯洁，“黑”是幽暗的锁闭和阴暗的庇藏，“赤红”是朱红的丰满和玫瑰色的温柔。“银白”是死亡的惨淡和星斗的闪烁。“金色”是真实之光辉和“金子的可怕笑声”（第133页）。这里所谓的多义性首先只是两义性。但这种两义性本身作为整体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那首独一之诗的最内在的位置所决定的。


  这首诗是从一种模糊的两义性而来说话的。不过，诗意道说的这样一种多义性并不分解为不确定的歧义性。特拉克尔这首独一之诗的多义音调来自一种聚集，也即来自一种协调（Einklang），这种协调就其本身而言始终是不可道说的。这一诗意道说的多义性并不是松懈的不准确，而是那个已经投身于细心的“正当观看”并且服从这种观看的参与者的严格性。


  我们往往难以在特拉克尔的诗作所特有的、本身完全可靠的多义性的道说与其他诗人的语言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线；其他诗人的语言的歧义性乃起于诗意探索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语言缺乏那首真正的独一之诗及其位置。特拉克尔的本质上多义的语言所具有的独特的严格性在一种更高意义上是如此明确，以至于与单纯地在科学上单义的概念的一切技术精确性相比较，它始终具有无限的优越性。


  也有一些来自圣经和教会的观念世界的常见词语，是以上述由特拉克尔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所决定的语言多义性说话的。从古老种类向未出生者的转渡穿越了这一领域以及它的语言。特拉克尔的诗作是否以基督教方式说话，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以基督教方式说话，这位诗人以何种方式成了基督徒，所谓的“基督教的”、“基督教”、“基督教徒”和“基督教义”注56等在此是什么意思，一般地又是什么意思——凡此种种，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只要他的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尚未得到关注，那么，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就始终还悬在虚空之中。此外，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还要求作一种沉思，对于这种沉思来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神学的概念，还是教会神学的概念，都是不够的了。


  要判断特拉克尔那首独一之诗的基督教性，我们首先就要思索他后期的两首诗：《哀怨》和《格罗德克》。我们必得问：如果诗人真的是一位如此坚定的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在他最后的道说的极端困境中没有召唤上帝和基督？为什么他在这里不提上帝和基督，而只提“姐妹的摇晃的身影”，并把姐妹称为“问候的姐妹”呢？为什么最后这首歌不是以对基督之救赎的充满信心的展望为结束，而要以“未出生的孙子”的名字来结束呢？为什么姐妹也出现在后期的另一首诗《哀怨》（第200页）中呢？为什么在这里把“永恒”叫作“冰冷的波涛”？这难道就是基督教式的思索吗？不，它甚至也不是基督教式的绝望。


  然而，这首《哀怨》歌唱什么呢？在“姐妹……看……”这些诗句中，难道不是回响着一种内在的纯一性（Einfalt）——那些不顾一切美妙注57彻底隐匿的危险而依然坚持向“人的金色面容”漫游的人们的纯一性？


  特拉克尔诗作所说的多音调的语言具有严格的协调，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沉默，应合于那种作为他的独一之诗的位置的孤寂。对这个位置加以适当的关注，这就已经要求我们思想。到最后，我们几乎还不敢大胆去追问这个位置的所在。


  


  
三


  


  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去探讨特拉克尔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时，《秋魂》（第124页）一诗的倒数第二节为我们提供了最终的指示，指示出孤寂乃是那首独一之诗的位置。这节诗谈到了那些漫游者，他们为了“栖居在生气勃勃的蓝光之中”而去追随异乡人穿越精灵之夜的小路。


  
鱼和兽倏忽游移。
 蓝色的灵魂，阴暗的漫游，
 很快使我们与爱人，与他人分离。

  


  对于允诺和保证某种栖居的开放区域，我们的语言把它称为“土地”（Land）。向异乡人的土地的行进在傍晚时分穿透精灵的朦胧。所以，这节诗的最后一行说：


  
    傍晚变换着意义和形象。

  


  早逝者没落入其中的土地就是这个傍晚的土地。把特拉克尔那首独一之诗聚集于自身中的那个位置的所在就是孤寂的隐蔽本质，并且被叫做“傍晚的土地”。注58这一傍晚的土地比柏拉图—基督教的土地甚至欧洲观念中的土地更古老，也即更早，从而也更有希望。因为孤寂乃是一个上升的世界之年（Weltjahr）的“开端”，而不是颓败的深渊。


  遮蔽在孤寂之中的傍晚的土地并没有没落；它作为向精灵之夜没落的土地期待着它的栖居者，从而保持下来。没落之土地乃是向那个被遮蔽在其中的早先之开端的转渡（Übergang）。


  如果我们有了这一番思索，那么，当特拉克尔的两首诗专门提到傍晚的土地时，我们还能说这是巧合吗？这两首诗中的一首题为《傍晚的土地》（第171页以下）；另一首题为《傍晚土地之歌》（第139—140页）。注59后一首诗所唱的内容与《孤寂者之歌》相同。它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召唤开头：


  
    哦，灵魂在夜间飞翔：

  


  这行诗是以一个冒号结束的，它包括了后面的全部内容，直至那种从没落到升起的转渡。在另一处，在最后两行诗之前，还有第二个冒号。之后是简单的短语：“一个种类”（Ein Geschlecht）。这个“一”加了着重号。就我所知，它是特拉克尔诗作中唯一加着重号的词。这个重点强调的“一个种类”隐含着一种基调，由之而来，特拉克尔那首独一之诗在沉默中保持着神秘（Geheimnis）。这一个种类的统一性来自那个类型，后者从孤寂出发，借助于那种在孤寂中运作的更寂静的宁静，借助于它的“森林之道说”，它的“尺度和法则”，通过“孤寂者冷月般的小路”而把诸种类的仇视一体地聚集到更为柔和的二重性（Zwiefalt）之中。


  “一个种类”中的“一”（Ein）并不意味着与“二”相对立的“一”。这个“一”的意思也不是单调相同的千篇一律。在这里，“一个种类”根本不是指某个生物学上的事实，既不是指“单种”，也不是指“同种”。在这重点强调的“一个种类”中，隐含着那种借助于精灵之夜的聚集性的蓝光而起统一作用的统一力量。这个词是从那首歌唱傍晚的土地的歌而来的。所以，“种类”一词在此就具有上面提到的丰富的多方面含义。它首先是指历史性的人的种类，亦即区别于其他生物（动物和植物）的人类。进而，“种类”一词还指这个人的种类的诸种族、部落、氏族、家族等。同时，“种类”一词也往往指诸种族的二重性。


  为诸族类打上“一个种类”的统一性标志，并因此把人类诸氏族以及人类本身带回到更寂静童年的温柔之中的那个类型，是通过使灵魂踏上进入“蓝色的春天”的道路而发挥作用的。灵魂对蓝色的春天保持沉默，以此来歌唱蓝色的春天。《在阴暗中》（第151页）一诗的开头唱道：


  
    灵魂对蓝色的春天沉默。

  


  “沉默”这个动词在此作及物动词用。注60特拉克尔的诗作歌唱傍晚的土地。它是对那个真正的类型之居有事件（Ereignis）的唯一召唤；这个真正的类型诉说着那进入温柔之中的精神的火焰。《卡斯帕尔·豪塞之歌》（第115页）如是唱道：


  
上帝对他的心诉说着温柔的火焰：
 呵，人啊！

  


  这里的“诉说”一词与前面讲的“沉默”，《致少年爱利斯》中的“流血”（第97页），以及《僧山脚下》最后一行诗中的“沙沙作响”（第 113页），都作及物动词用。


  上帝的诉说乃是判归。这种判归为人指定一个更寂静的本质，并且因此召唤人进入那种应合注61——由于此种应合，人才从本己的没落中复活而进入早先之中。“傍晚的土地”庇护着这“一个种类”之早先的升起。


  如果我们把《傍晚土地之歌》的作者看做一位颓败的诗人，那么，我们的思想就未免太浅薄了。在探讨特拉克尔的另一首诗《傍晚的土地》（第 171页以下）时，如果我们始终只根据它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三部分），并且固执地对这个三部曲的中间部分以及作为其前奏的第一部分充耳不闻，那么，我们就会听得既残缺又乏味。在《傍晚的土地》中重又出现了爱利斯这个形象；而在最后期的诗作《海利安》和《梦中的塞巴斯蒂安》中则没有提到这个形象。异乡人的步伐在鸣响。他的步伐的基调是由古老的森林传说的“柔和的精神”规定的。这首诗中间部分已经洋溢着最后一部分的内容；而在最后一部分中提到了“巨大的城市”，“在平地上由石头垒造起来”！这些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命运。这命运与“在变绿的山丘旁”所说的命运不同，在那里，“春天的暴风雨在吼叫”，山丘具有“公正的尺度”（第 134页），它也被叫做“傍晚的山丘”（第 150页）。据说，特拉克尔的作品具有“最内在的无历史性”。在这个判断中，“历史”是指什么呢？如果这个名称是指历史学上的历史，即对于过去事物的观念，那么，特拉克尔就是无历史的。注62他的作诗活动（Dichten）毋需历史学上的“对象”。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他那首独一之诗是历史性的，具有至高意义上的历史性。他的诗作歌唱那个把人类投入到依然扣留着的本质之中的命运，也即那个拯救人类的命运。


  特拉克尔的诗咏唱着灵魂之歌，这个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才漫游在大地上，漫游在大地上，作为还乡种类的更寂静家园的大地上。


  这是在现代集块性生存（Massendasein）之技术—经济世界的边缘做的浪漫主义美梦吗？或者，这是那个所见所思与新闻记者截然不同的“癫狂者”的清晰认识吗？——这些记者们挖空心思去记述当前的事件，而他们所估测的将来向来只不过是当前现实的延长而已；这种将来始终是没有那种唯在人的本质的开端处才与人相关涉的命运的到来的。


  诗人看到，灵魂这个“异乡者”被命定在一条小路上，这条小路不是通向颓败，而是导向没落。此种没落屈服并且顺从于强大的死亡，即早逝者先行去赶的那个死亡。兄弟歌唱着追随早逝者去赴死。赴死之际，朋友追随着异乡人度过了孤寂之年岁的精灵之夜。朋友的歌唱乃是“被捕获的山鸟之歌”。这位诗人以此为标题来命名一首他献给费克尔的诗。山鸟就是那只召唤爱利斯走向没落的鸟。被捕获的山鸟就是虽生犹死者的鸟音。山鸟被囚禁在金色步伐的孤独之中，这些步伐应合于那金色小船的航行；爱利斯的心就在这金色小船上，穿越蓝色之夜的星池，并且因此向灵魂指明了它的本质的轨道。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灵魂漫游着走向傍晚的土地。这傍晚的土地贯穿着孤寂之精神；由于这种精神，灵魂才是“精灵的”。


  一切套式讲法都是危险的。它们迫使被道说出来的东西成为那种匆匆形成的肤浅意见，并且容易败坏我们的思想。但这些套式讲法也可能有所裨益，对持久的沉思来说至少是一种推动和依据。以此为保留条件，我们也不妨用套式的方式说：


  一种对特拉克尔诗歌的探讨向我们表明，特拉克尔乃是那依然被遮蔽着的傍晚之土地的诗人。注63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这个诗句出现在《灵魂之春》（第149-150页）的最后几节中。而下面的诗句就是向这最后几节的过渡：


  
    强大的死亡和心中歌唱着的火焰。

  


  于是，诗人的歌唱便上升到精灵之年的悦耳之声的纯粹回响中；异乡人穿越精灵之年而漫游，兄弟则跟随着异乡人，开始在傍晚的土地上栖居：


  
幽幽流水环绕着鱼的欢快游戏。
 悲哀的时刻，太阳沉默的面容；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充满精灵，
 蓝光朦胧，笼罩在莽莽丛林上
 村庄里，阴暗的钟声久久地鸣响，
 护卫着村庄的平和。
 在死者的白色眼睑上，桃金娘花静静地开放。


 渐渐西沉的太阳下，水声潺潺，
 岸边绿茵的荒野变得更阴暗，
 玫瑰般的风是多么欢乐；
 傍晚的山丘旁，传来兄弟温柔的歌唱。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  ——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注64


  


  日：您知道九鬼周造伯爵。他曾经随您研读多年。


  海：九鬼伯爵永远在我的记忆中。


  日：他过早地谢世了。他的老师西田几多郎为他镌写了墓碑文；西田几多郎为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以表示对他这位学生的崇高敬意。


  海：我很高兴得到了九鬼墓和墓地小树林的照片。


  日：这个在京都的寺院是我所熟悉的。我的许多朋友经常邀我去那里扫墓。这座寺院是十二世纪末由本江和尚建造起来的，坐落在当时皇城京都东面的一个小山丘上。那是沉思默想和打坐修炼的地方。


  海：这么说来，寺院旁的这片小树林就是这位早逝者的归宿之地了。


  日：而他的所有沉思默想，全在于日本人所谓的“粹”。注65


  海：在与九鬼的对话中，我对这个词的意思始终不太摸得着边际。


  日：从欧洲回来后，九鬼伯爵曾在东京作过一些关于日本艺术和诗歌的美学讲座。讲课稿汇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借助于欧洲美学来考察日本艺术的本质。


  海：但在这样一个计划中，我们可以求助于美学吗？


  日：为什么不呢？


  海：美学这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这种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终究是格格不入的。


  日：您讲的固然不错。但我们日本人还不得不求助于美学。


  海：为何？


  日：美学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概念，用以把握我们所关心的艺术和诗歌。


  海：您们需要概念吗？


  日：也许是罢；因为自从与欧洲思想发生遭遇以来，我们的语言显露出某种无能。


  海：何以见得呢？


  日：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


  海：您当真以为这种无能是您们的语言的一个缺陷吗？


  日：东亚世界与欧洲世界的遭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您的问题确实要求我们对之作一种透彻的思考。


  海：您在这里触着了我与九鬼伯爵经常探讨的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有必要，并且是否恰当。


  日：看起来似乎不再有什么退路，因为现代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


  海：您说得很小心，你说“似乎……”。


  日：对。因为从我们东亚人的此在（Dasein）来看，总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那个把我们一并卷入其中的技术世界必定是限于表皮的，并且……


  海：……这样一来，尽管有种种同化和混合，但一种与欧洲人的此在的真正交往却并没有发生。


  日：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海：我们可以如此绝对地下这个断言么？


  日：我是敢下此断言的最后一人了，要不我就不会来德国。但我总是感到某种危险，显然，九鬼伯爵也没有克服掉这个危险。


  海：您指的是何种危险呢？


  日：那就是我们受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的诱惑而走岔了路，把我们的此在所要求的东西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海：可是还有一种远为巨大的危险呢。这种危险牵涉到我们双方。它越是不显眼，就越具有威胁性。


  日：怎么回事？


  海：这种危险从某个地方趋迫而来，在那里我们并没有料到这种危险，而那恰恰就是我们必须经验这种危险的地方。


  日：可见您是已经经验到这种危险了；否则的话，您就不可能指出这种危险。


  海：我还远远没有经验到这种危险的全部内涵，但我已经预感到这种危险了，而且是在与九鬼伯爵的对话中预感到的。


  日：您与他谈论过这种危险吗？


  海：没有。这种危险是从那些对话本身那里出现的，因为那是一些对话。


  日：我不懂您的意思。


  海：我们的对话不是什么学究式的，专门开办的讨论会。在举行这类讨论会时，譬如在研讨班上，九鬼伯爵总是默默无语的。我所说的对话是在我家里搞的，犹如一种自然而然的消遣游戏。九鬼伯爵偶尔也带他的夫人一道来，他夫人往往着一套华丽的日本和服。东亚世界于是愈加熠熠生辉，而我们的对话的危险也变得更显赫了。


  日：我还是不懂您的意思。


  海：我们的对话的危险隐藏在语言本身中，而不在我们深入讨论的内容中，也不在我们所作的讨论的方式中。


  日：可九鬼伯爵是精通德文的，他的法文和英文也是非常好的。


  海：不错。他确实能用欧洲语言来表达所探讨的事情。但我们探讨的是“粹”。那时候，日本的语言精神对我是完全锁闭的；而且今天也还是这样。


  日：这种对话的语言把所谈的一切都欧洲化了。


  海：然而对话却试图道说东亚艺术和诗歌的本质。


  日：现在我多少明白了，您是在哪里觉察到这种危险的。对话的语言不断地摧毁了去道说所讨论的内容的可能性。


  海：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注66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


  日：假定欧洲语言与东亚语言不光有差别，而且是根本不同的东西。


  海：那么，一种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还是不可能的。


  日：这个“几乎”一词说得很恰当。因为它总还是一种对话嘛。而且我猜想那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对话。因为九鬼伯爵在京都大学和我们一起举办研究班时，老是提到与您的对话。多半是在我们迫切想更清楚地知道当时驱使他赴德国跟随您学习的动机时，他就会提到与您的对话。您的《存在与时间》当时还没有出版。但不少日本教授，其中包括我们所尊敬的田边元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来弗莱堡，在胡塞尔身边研究现象学。从那时起，我的同胞们就认识您本人了。


  海：一点不错。那时候我是胡塞尔的助手，每周一次与几位日本同行一道研读胡塞尔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逻辑研究》。这位大师本人当时对他这部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已经不再有特别高的评价了。但我有我自己的理由，我偏爱《逻辑研究》是为了入现象学之门。而且这位大师宽宏大量地容忍了我的选择。


  日：当时，我想是 1921年吧，我们的教授们听了您的一个讲座。他们把这个讲座的笔记带回日本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讲座的题目是《表达与现象》。注67


  海：这肯定是那个讲座的题目。注68可是，九鬼教授到马堡来找我，必定还有特殊的原因。


  日：当然。我想，原因还要归结于那个讲座，那个讲座的笔记在日本其他地方亦有许多讨论。


  海：笔记无疑是模糊的资料；而且这个讲座也是很不完满的。不过，其中已经萌发出踏上一条道路的尝试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条道路将通向何方。我所知道的只是这条道路的最切近前景，因为它们不停地吸引着我，尽管视界往往变动不居，往往变得黯淡不清。


  日：我的同胞们对此也一定有了某些预感。人们一再说，您的探究围绕着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


  海：这一点也不是太难认清的。因为早在1915年，在我的授课资格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和含义学说》的标题中，就已经显露出两个前景：“范畴学说”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探讨工作的通常名称；“含义学说”则意指grammatica speculativa［思辨语法］，即在语言与存在的联系中对语言作形而上学的思考。但所有这些关系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不明确的。


  日：所以您就沉默了十二年。


  海：而且我把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题献给胡塞尔，因为现象学提供了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日：但在那里，“语言与存在”这个主题似乎还没有突显出来。


  海：在您提到的1921年那个讲座中就有这个主题了。关于诗歌和艺术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情况。在那个表现主义时代里，我始终关注着这些领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的大学时代里，我更多地关注了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作。更早些时候，在高级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从日期上来说是 1907年的夏季，我在胡塞尔的老师弗兰茨·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那里碰到了存在问题。他这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者”的多重含义》，写于1862年。这本书那时是由我的忘年之交和同乡康莱特·格勒倍尔博士送给我的。他后来做了弗莱堡地区的大主教。当时，他还是康斯坦茨市三一教会的一位牧师。


  日：您还保存着这本书吗？


  海：就是这本书，您可以看看。上面有一个题词：“我在中学时代进入希腊哲学的最初入门书”。我告诉您所有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让您觉得仿佛我当时已经知道我今天还在追问的一切似的。不过，对您来说，也许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就足以说明我的意思了，因为您是德国文学教授，对荷尔德林的作品有特别的爱好和体认。这句诗是《莱茵颂》第四节的开头一句：“……因为，你如何开端，你就将如何保持”。


  日：语言和存在之问也许就是落到您头上的那束光线的一份礼品。


  海：谁能妄称自己获得了这样一份礼品的照临呢？我只知道一点：因为对语言和存在的沉思老早就决定了我的思想道路，所以，探讨工作是尽可能含而不露的。也许，《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基本缺陷就在于：我过早地先行冒险了，而且走得太远了。


  日：这大约不是指您对于语言的思想吧？


  海：当然不是的。因为我是在授课资格论文二十年之后的一个讲座中才大胆探讨语言问题的。与此同时，我在一些讲座中对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做了最初的解释。在1934年夏季学期，我开过一个题为《逻辑学》的讲座。而这个讲座实际上是对λόγος［逻各斯］的沉思，我力图在其中寻找语言的本质。但其后又隔了近十年，我才能够去道说我所思考的东西——这在今天也还没有适当的词语来加以表达。那种致力于应合语言之本质的思想的前景，在其整个广度上来看还是被掩蔽着的。因此之故，我还没有看出来，我力图思之为语言之本质的那个东西，是否也适合于东亚语言的本质；我也还没有看出来，最终（这最终同时也是开端），运思经验是否能够获得语言的某个本质（ein Wesen），这个本质将保证欧洲—西方的道说（Sagen）与东亚的道说以某种方式进入对话之中，而那源出于唯一源泉的东西就在这种对话中歌唱。


  日：但在那时候，这两个语言世界还是遮蔽着的。


  海：这正是我的意思。因此我对您的来访特别欢迎。您已经把克莱斯特的剧本和我的一些关于荷尔德林的演讲报告翻译成日文了，您的思考专注于诗歌，所以您对那些我在近二十年前向您的几位同胞提出的问题一定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


  日：您不可高估我的能力，尤其是因为我从我们日本的诗歌出发，要公正地合乎本质地经验欧洲的诗歌，总还感到力不从心。


  海：尽管我们用德语进行的对话所必然包含的危险总还在那里，但我相信我本人在此期间学会了一些东西，能够比几十年前更好地提问了。


  日：当年我的几位同胞课后与您的对话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向。


  海：所以我现在想问问您：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日本教授，特别是后来的九鬼伯爵，特别重视那个讲课笔记呢？


  日：我只能报告一下九鬼所作的说明。我从未完全搞清楚他的说明；因为他在描绘您的思想特征时常常提及“解释学”（Hermeneutik）和“解释学的”（hermeneutisch）这两个词语。


  海：我记得，我是在稍后的一个讲座中，在1923年夏季吧，初次使用了这两个词语。注69当时我刚刚开始写《存在与时间》的草稿。


  日：在我们看来，九鬼伯爵没有能够对这些词语作出令人满意的解说，无论是在词义方面，还是在您谈到解释学的现象学时所采用的意思方面。九鬼只是不断地强调，解释学的现象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现象学的一个新维度。


  海：也许确实可以这么看。但我所关心的实际上既不是现象学中的一个新维度，根本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恰恰相反，我倒是试图更原始地来思考现象学的本质，从而使现象学适得其所地嵌回到它在西方哲学内部应有的位置中。


  日：但您为什么选用了“解释学”这个名称呢？


  海：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存在与时间》导论中（第七节c段）。但对此我愿意再作些说明，以便消除那种假象——仿佛我对这个名称的使用纯属偶然似的。


  日：我记得人们所不满的正是这种假象。


  海：我是因为研究神学而熟悉“解释学”这个名称的。当时，特别令我头痛的问题是圣经典籍的话语与思辨神学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那是同一种关系，即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只不过当时它还是被掩蔽着的，对我来说是难以达到的，以至于我徒劳无功地在许多曲曲折折的道路上寻找一条引线。


  日：我对基督教神学所知甚少，领会不了您所提到的事情。但显然您是由于您的来源和您在大学时代的钻研才精通神学的，全然不同于那些从外部、仅仅从书本上对此领域有一鳞半爪的了解的人们。


  海：倘若没有这一神学来源，我就绝不会踏上思想的道路。而来源始终是未来。注70


  日：如果两者相互召唤，而沉思在这种召唤中变得游刃有余的话……


  海：那就有了真实的当前（Gegenwart）。——后来，我在威廉姆·狄尔泰的历史学精神科学的理论那里重又发现了“解释学”这个名称。狄尔泰也是从同一个源泉中来掌握解释学的，就是从他的神学研究，特别是从他对施莱尔马赫的研究中来掌握解释学的。


  日：我从语文学中了解到，解释学乃是一门关于文学作品的解释的目的、方法和法则的科学。


  海：解释学的形成首先并且主要地是与圣经典籍的解释相一致的。在施莱尔马赫的遗稿中，有一个讲稿已经出版了，题为《与新约全书有特殊关系的解释学和批评》（1838年）。我手头就有这份讲稿。我给您念念其中“总论”的开头两句：


  “解释学和批评，乃是两门语文学学科，两门技艺学，两者是休戚相关的，因为无论哪一门的实践都是以另一门为前提的。一般而言，解释学是正确地理解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文字话语）的技艺；而批评乃是正确地判断文献和章节的真实性并根据充分的证据资料来确定这种真实性的技艺”。


  日：那么，在适当意义上加以扩展，解释学就是关于任何一种解释（例如也包括对造型艺术作品的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学说了。


  海：不错。


  日：您就是在这种宽泛意义上使用解释学这个名称的吗？


  海：如果我应该停留在您的问题方式中，那我就必须回答说：在《存在与时间》中，解释学这个名称是在一种还更广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但“更广的”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单单把同一个意义扩展到某个还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更广的”表示：从那个源自开端性本质的广度而来。在《存在与时间》中，解释学既不意指关于解释技艺的学说，也不意指解释本身，而是指一种尝试，即首先根据解释学因素来规定解释之本质。


  日：但究竟何谓解释学的（hermeneutisch）？我不敢——尽管这是明摆着的——屈服于一种怀疑，以为您现在对“解释学的”这个词的使用是随意的。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关键是从您这里听到一种对您的语言用法的可靠说明——请允许我这样说；否则也就永远搞不清楚，九鬼伯爵的沉思的动机何在。


  海：我愿意满足您的要求。不过您不可期望过多。因为这事情是令人困惑的，而且，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在对付一个事情（Sache）。


  日：不如说是在对付一个过程（Vorgang）。


  海：或者说是一个事态（Sach-Verhalt）。然而，我们立即就会感到此类名称是不充分的。


  日：但只有当我们已经以某种方式看到我们的道说想达到的东西时，才有这种情况。


  海：您大约没有注意到，我在后来的著作中不再用“解释学”和“解释学的”这两个词语了。


  日：人们说您改变了您的观点。


  海：我离开了前期的一个观点，但并不是为了用另一个观点来取而代之；而是因为，即使从前的立足点也只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逗留。思想中持存者乃是道路。而且思想之路本身隐含着神秘莫测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能够向前和向后踏上思想之路，甚至，返回的道路才引我们向前。


  日：您所谓“向前”显然不是一种进步意义上的，而是……而是……，我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


  海：“前”（Vor）——就是进入那个最切近的东西之中，我们不断地向它急促地行进，而当我们看到它时，它又总是重又与我们相疏远。


  日：于是我们立即又让它离开了我们的视野，以便持留在流俗的和有用的东西那里。


  海：相反，我们总是急促地向之行进的那个切近之物，倒是要把我们带回来。


  日：回来，哦，但回到何处呢？


  海：回到开端中去。


  日：如果要我根据您迄今为止在您的著作中对此所讲的话来思考，我感到难以理解这一点。


  海：但您指出了那种从来源与未来的相互召唤而来的当前，这时候，您就已经挑明了这一点嘛！


  日：您也许认为，如果我根据我们日本人的经验来思考，我就看得更清楚了。但我不能确定，是否您看到的就是同一个东西。


  海：这可以在我们的对话中获得考验。


  日：如果一次对话听任真正的意思之不确定，甚至把真正的意思隐藏到不可确定的东西之中，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是无可诧异的事情。


  海：我认为，思想者之间任何成功的对话都有这个特点。它能自然而然地引起我们注意：那不可确定的东西不但没有脱落，倒是在对话过程中愈来愈明亮地展开它的聚集力量。


  日：兴许我们与九鬼伯爵的对话就没有这么成功。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露骨地怂恿他用方便的答案来满足我们的求知欲。


  海：对知识的欲求和对说明的贪欲绝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运思的追问之中。求知欲始终就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潜在的僭越要求；这种自我意识的根据是一种自我虚构的理性及其合理性。求知欲并不欲求（will）驻足于对值得思想的东西的期待。


  日：而我们想知道的实际上只是，欧洲美学如何能够适合于把那个赋予我们的艺术和诗歌以本质的东西提升到一种更高的清晰性中去。


  海：那个东西为何？


  日：我们有一个名称来表示它，就是我前面已提到过的“粹”。


  海：我从九鬼嘴里是多么经常地听到过这个词，就是没有体会到它的意思。


  日：当时，对九鬼来说，您所谓的解释学因素必定以某种方式更鲜明地把“粹”揭示出来了。


  海：我也有这个感觉，但我从未能领会他的一些洞见。


  日：您已经指出了您遇到的障碍：对话的语言是欧洲语言；而要经验和思考的却是日本艺术的东亚本质。


  海：我们讨论的内容，事先就被强行纳入到欧洲的表象领域之中了。


  日：您是在何处发觉这一点的呢？


  海：在九鬼对“粹”这个基本词语的阐释方式上。他谈到感性显现，认为通过后者的强烈陶醉，就会有某种超感性的东西突现出来。


  日：我认为，九鬼凭这种解说已经切中了我们在日本艺术中经验到的东西。


  海：这么说，您们的经验是在一个感性世界与一个超感性世界之间的区分中进行的啰。这种区别正是长期以来人们称之为西方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的基础。


  日：您指出了这种贯穿在形而上学中的区分，这就触着我们所谈论的那个危险的根源了。我们的思想——如果我可以这样叫的话——固然知道某种与形而上学的区分相似的东西；但区分本身以及它所区分开来的东西却是不能通过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来得到把握的。我们说“色”（Iro）和“空”（Ku），后者就是敞开、天。我们说：无色即无空。


  海：这似乎正好与欧洲的（也即形而上学的）学说以美学方式表象艺术时提出的艺术观点相吻合。αἰσθητόν是可感知的感性之物，它使νοητόν即非感性之物充分显现出来。


  日：您现在就明白了，借助于欧洲美学来规定“粹”，按您的说法就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规定“粹”，这对九鬼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诱惑！


  海：更巨大的曾是一种担忧，而且现在也还是我的担忧，就是通过这种做法，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


  日：我也很有您这样的担忧。因为“色”虽然表示色彩，但它的根本意思不止于任何方式的可由感官感知的东西。“空”尽管是对“空虚”和“敞开”的命名，但它所意指的完全不同于纯粹超感性的东西。


  海：我难以领会您的启发，您的启发增加了我的不安。在我，比上面我说过的那种担忧还要巨大的是一种期望，希望我们这一次从对九鬼伯爵的纪念而来的对话能够获得成功。


  日：您认为它能把我们带到未曾道说的东西的近处吗？


  海：那才可能赋予我们一份思想财富。


  日：您为何说“可能”？


  海：因为现在我更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危险，即我们的对话的语言不断地破坏着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的道说的可能性。


  日：因为这种语言本身植根于那种感性与超感性之间的形而上学区分之中；支撑着这种语言的结构的基本要素就是二分的，一方面是声音和文字，另一方面是含义和意义。


  海：至少在欧洲的表象活动的视界内是这样。您们那儿的情形是否也是这样？


  日：不然。但我已经指出，那种想乞灵于欧洲的表象方式及其概念的诱惑是巨大的。


  海：这种诱惑为一种进程所强化。我想把这种进程称为地球和人类的完全欧洲化。


  日：许多人在这个进程中看到了理性的凯旋。但理性这东西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不是被奉为女神么？


  海：确实如此。人们在对这个神祇的偶像化中也委实走得太远了，结果，人们竟然能诋毁所有把理性之要求当作一种并非原始的要求来加以拒绝的思想，还干脆把所有这些思想斥之为非理性。


  日：人们认为，您们欧洲理性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由那种合理性的成果证实了，而技术的进步时时刻刻都在把这种合理性的成果带到我们眼前来。


  海：这种蒙蔽日益增长，结果人们也不再能看到，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如何在源泉那里消耗着一切本质性的东西。看来这些源泉就要枯竭了。


  日：关于您这个想法有一个贴切的例子，就是那部举世闻名的电影《罗生门》。注71也许您看过这部电影。


  海：有幸看过；遗憾的是只看了一遍。我以为在这部电影中体验到了日本世界的魅力，这是一种诱人的神秘魅力。所以我搞不懂，您何以恰恰要举这部电影为例，来说明那种消耗一切的欧洲化。


  日：我们日本人觉得这部电影的描写往往太现实主义了，譬如在格斗场面中。


  海：但不也有一些柔和的手势吗？


  日：这种不显眼的手势是丰富的，对欧洲观众来说几乎是不可察觉的，它贯穿在这部影片中。我想起一只停留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手，在这只手中聚集着一种接触，这种接触远不是什么摸弄，甚至也不能再叫它手势了，不是我从中理解您的语言用法这个意义上的手势。因为这只手充满、包含着一种从远处而来又往远处而去召唤着的呼声，这是由于它已经从寂静中传送出来了。


  海：但鉴于这种不同于我们的手势，我甚至益发搞不懂您何以能够把这部影片举为欧洲化的例子。


  日：这确实不可理解，因为我的表达还不够充分。但要作一种充分的表达，我恰恰又需要您们的语言。


  海：而在这一点上您不是看到危险了吗？


  日：也许这个危险在某些瞬间是可以排除掉的。


  海：只消您谈到现实主义，您就在说形而上学的语言，您就活动在那个区分中了：现实即感性，与之相对的是作为非感性的理想。


  日：您说得对。但我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插在影片各处的大块描写；照顾到非日本的观众，这种大块描写总归是不可避免的。


  我在提及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时，根本上指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日本世界说到底已经被捕捉到摄影术的对象范围中了，并为了摄影术而专门被摆弄了。


  海：如果我听得不错，您是想说，东亚世界与电影工业的技术美学产品是格格不入的。


  日：这正是我的想法。不管一部日本电影的美学质量如何，我们的世界在电影中被摆出来了，光这个事实就把我们的世界驱逼到你所谓的对象性（das Gegenständige）的领域中了。电影的对象化已经是愈来愈广大地扩展着的欧洲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了。


  海：一个欧洲人将感到难以理解您的意思。


  日：确实。尤其是因为，表面的日本世界完全是欧洲的，也可以说是美国的。而深层的日本世界，更恰当地说就是日本世界本身，您倒可以在能乐中经验到。注72


  海：我只知道一篇关于能乐的文章。


  日：请问是哪一篇？


  海：本和的一篇学会论文。


  日：在日本，人们认为这篇论文是做得十分缜密细致的，是您能读到的研究能乐的最佳论文了。


  海：但光阅读还不太够吧。


  日：您须得亲临这种游戏。但只要您不能在日本人的此在中生活，那么，要参加这种游戏也还是困难的。为了让您看看——尽管难免不着边际——能乐的一些特征，我想帮您作一番解说。您知道，日本的舞台是空的。


  海：这种空要求观众格外专心。


  日：因为有了这种专心，演员只需做一个微不足道的手势，就能从一种令人奇怪的宁静中让强大有力的东西显现出来。


  海：您这话怎么讲？


  日：例如，如果要显示一座山的风景，演员就慢慢地举起一只摊开的手，并把这只手静静地保持在眼睛上方眉毛的水平上。我可以为您示范一下吗？


  海：请您做做看。


  （日本人做上述手势。）


  海：这确实是一个欧洲人不能适应的手势。


  日：在这里，手势多半不在于可见的手的运动，也不首先在身体姿势中。在您们的语言中被叫做“手势”的那个东西的本性，是难以道说的。


  海：但这个词也许能帮助我们真正地经验要道说的东西。


  日：它终归是不合我的意思的。


  海：手势是对一种承受（Tragen）的聚集。


  日：无疑您是故意不说：我们的承受，我们的举止。


  海：因为真正的承受者只向我们承受自身（uns sich erst zuträgt）。


  日：而我们只是迎面向它承受我们的份额。


  海：这当儿，那向我们承受自身的东西已经把我们的迎受带到它为我们承受的赠物中了。


  日：您所说的手势就是：把我们的迎受（Entgegentragen）和向我们的赠受（Zutrag）聚集起来，这种聚集在自身中是原始统一的。


  海：但这个公式讲法还是危险的，人们会把聚集设想为一种追加上去的合并……


  日：而没有经验到，一切承受、赠受和迎受，首先并且仅仅源出于这种聚集。


  海：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思考这种意义上的手势，那么，我们应该到哪里寻找您演示给我看的那个手势的本性呢？


  日：在一种本身不可见的观照中，这种观照是如此专心地向着空承受自身，以至于一座山就在这种空中、并且通过这种空显现出来。


  海：那么，空（Leere）与无（Nichts）就是同一个东西了，也就是我们试图把它思为不同于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那个本质现身者（das Wesende）。


  日：正是。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快就理解了您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注73当时是1930年吧，一个听过您的课的日本学生大胆地把这个演讲翻译成日文了。——我们现在还感到奇怪，欧洲人竟然会把您在这个演讲中探讨的“无”解释为虚无主义。对我们来讲，空就是您想用“存在”（Sein）这个词来道说的东西的最高名称了……


  海：我这是在一种思想尝试中用“存在”一词的，这种思想尝试的最初步骤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必要的。但它却诱发了一个巨大的困惑，这种困惑植根于事情本身，并且是与“存在”这个名称的使用相联系的。因为真正说来，这个名称乃属于形而上学语言的遗产；而我则把这个词置于某种努力的标题之中，此种努力想揭露形而上学的本质，并因此才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


  日：当您说克服形而上学时，您的意思就是这个。


  海：只是这个意思。克服既不是一种摧毁，也不只是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想摧毁和否定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幼稚的僭妄要求，也是对历史的贬低。


  日：我们远远地总已经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不厌其烦地指责您对以往思想的历史采取了一种拒斥性态度，而实际上您只是力求一种原始的居有（Aneignung）罢了。


  海：我的努力成功与否，是可以而且应当得到争论的。


  日：这种争论还没有进入正轨，除了其他许多动因之外，这主要还归因于您对“存在”一词的含糊使用所引起的混乱。


  海：您说得对。不过，令人伤透脑筋的事情是，人们把已经引起的混乱事后归咎于我本人的思想尝试。在我的思想尝试的道路上，我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区分（Unterschied），即在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与作为“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此处所谓作方“存在”的“存在”是鉴于存在所固有的意义，即存在之真理（澄明）的意义来说的。注74


  日：那么，为什么您没有立即果断地把“存在”一词彻底出让给形而上学的语言呢？为什么您没有马上赋予您想通过时间的本质来寻求的作为“存在之意义”的那个东西以一个专门的名称呢？


  海：一个人如何能够命名他还在寻找的东西呢？寻找倒是以命名着的词语的劝说（Zuspruch）为基础的。


  日：那就不得不忍受已经产生的混乱了。


  海：确实，也许是长久的，并且我们只能力求小心谨慎地去清理这种混乱。


  日：唯这种对混乱的清理才通向自由之境。


  海：但是，通向那儿的道路却不像一条马路，不可能按计划把它标画出来。我几乎就想说，思想沉湎于一种奇异的道路建设。


  日：在这种道路建设中，建设者有时必须回到他们已经离开了的工地那儿，甚或回到更后面的地方。


  海：您对这种思想道路的本性的洞识，让我感到惊奇。


  日：在这回事情上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只不过我们没有把这种经验化为那种败坏了思想步骤所具有的任何灵活性的抽象方法论的形式。另外，您本人已经促使我更清晰地看到您的思想道路。


  海：是吗？


  日：尽管您最近很少用“存在”一词，但还是再次在某个语境中用了这个名称，这个语境甚至作为您的思想的最本质性方面愈来愈深入到我的心中了。您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把语言刻画为“存在之家”；今天，对话伊始，您自己又指出了这个说法。而当我回想这个说法时，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对话已经远远偏离了它的道路。


  海：看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即将走上那条道路而已。


  日：我眼下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前面曾试图讨论九鬼对“粹”所作的美学解释。


  海：我们是想这样做，同时又不得不考虑了这种对话的危险。


  日：我们认识到，这种危险就在于语言的被遮蔽的本质。


  海：还有，您刚才提到了“存在之家”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想要启示语言的本质。


  日：可见我们实际上一直保持在对话的道路上。


  海：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听从于一种仅仅——按您的话来说——让一次对话得以成功的东西了，而并不真正知道它。


  日：它就是那个未被规定的规定者……


  海：我们让它保留着它的劝说的完好无损的声音。


  日：担着一种危险，即这种声音在我们的情形中乃是寂静本身。


  海：现在您在想什么？


  日：想您所想，想语言的本质。


  海：那是规定着我们的对话的东西。但我们同时又不可触动它。


  日：确实不可触动它，如果您所谓触动是指在您们欧洲的概念化意义上的把握的话。注75


  海：不，我所指的绝不是这种概念化。哪怕是“存在之家”这个说法也没有提供出关于语言之本质的任何概念，这是令那些哲学家感到遗憾的，他们的恼怒在这种说法中只还看到了一种思想的堕落。


  日：您的“存在之家”这个说法也给予我许多思想材料，但这别有一些原因。因为我觉得，这种说法触动了语言之本质，但并没有损害之。因为如果我们必须让规定者保留它的声音，那么，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沉思语言之本质了。关键只是我们所作的尝试的方式。


  海：因此，我现在要鼓起勇气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久以来使我不得安宁，而现在，您的意外来访几乎迫使我提问。


  日：您可不要对我领会您的问题的能力抱有过高的期望。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的对话同时教我更清楚地看到，关涉到语言之本质的一切如何还是未曾思考的。


  海：尤其对东亚民族和欧洲民族来说，语言本质注76始终是全然不同的东西。


  日：而且您所谓的“本质”（Wesen）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的思索如何能达到自由之境呢？


  海：最好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过多的要求。所以，首先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一个十分初步的问题。


  日：我担心，除非我们撇开我们的对话的危险，否则就连这个十分初步的问题也不能解答。


  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正在走向这个危险。


  日：那就请您提问吧。


  海：日本世界所理解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更谨慎的问法是：在您们的语言中，可有一个词来表示我们欧洲人称之为语言的东西吗？如果没有，那么，您们如何经验我们这儿被叫做语言的东西？


  日：还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在我们本身的日本世界里，我们对您现在提出的问题没有给予什么关注。所以我必须请求您允许我思索一阵子。


  （日本人闭目垂首，陷入长久的沉思中。追问者等待着，直到他的客人重新开始对话。）


  日：有一个日本词，它道说语言之本质，而不是被用作表示说话和语言的名称。


  海：这是事情本身所要求的。因为语言之本质不可能是任何语言性的东西。“存在之家”这个说法的情形亦然。


  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眼下浮现在我心头的这个日本词与您的“存在之家”这个说法的相似性。


  海：我这个说法只给出一种对语言之本质的暗示。


  日：我觉得您刚刚说了一个不拘一格的词。


  海：进而，暗示或许就是词语的基本特征。


  日：您这里说的暗示是我未能想到的一个词。我这才弄明白我在读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和把您关于荷尔德林的哀歌《还乡》的演讲稿译成日文时已经猜度到的东西。在那同时我还译了克莱斯特的《彭泰西勒亚》和《安菲特瑞翁》。注77


  海：德国语言的本质当时一定犹如急流落到您头上。


  日：确实如此。而且在翻译期间，我常常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不同的语言本质之间穿来穿去，而偶尔有一道光亮向我闪耀，让我预感到，根本不同的语言的本质源泉是同一的。


  海：于是您就去寻找一个普遍概念，一个能把欧洲语言和东亚语言都纳入其中的普遍概念。


  日：绝对不是这样。当您现在谈到暗示，这个不拘一格的词才激励我向您指出那个词，它把语言之本质……——我该怎样说才好？


  海：也许可以说：暗示给我们。


  日：对啦！它把语言之本质暗示给我们。但我也担心，把“存在之家”这个说法标示为暗示，会引诱您和我将暗示观念构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指导概念。


  海：这是不能允许的。


  日：您想如何来防止这一点呢？


  海：完全排除意义上的防止是绝不可能的。


  日：为什么不可能？


  海：因为那种概念性表象太容易潜入到每一种人类经验方式中盘踞起来。


  日：即使在一定意义上无概念的思想也不能幸免吗？


  海：是的。——您只要想想，您是怎样不知不觉地把九鬼对“粹”的美学解释当作合乎实情的解释来赞赏的，尽管这种解释所依据的是欧洲的表象活动，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表象活动。


  日：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您是想说，形而上学的表象方式在某个方面是不可避免的。


  海：康德就以自己的方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日：但我们总是很少认识到他的洞识的全部内涵。


  海：因为康德没有能超出形而上学之外来展开他的洞识。形而上学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甚至建立在我们没有预期到它的地方——在把逻辑发展为逻辑斯谛的过程中。注78


  日：您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过程吗？


  海：正是这样。而且，依然没有受到关注的是在其中隐蔽的对语言之本质的进攻，那也许是来自这个方面的最后进攻了。


  日：我们必须益发小心地保护那些通向语言之本质的道路。


  海：倘若我们能够成功地筑起仅只一条通向这些道路的小径，也就足矣！


  日：您谈到暗示，我看这就指示出一种通向这样一条小径的踪迹。


  海：但即使是谈论一种暗示，也已经太冒险了。


  日：我们只是很好地理解了这样一回事情，即：一个思想者之所以喜欢克制要道说的话，并不是为了保持这话本身，而是为了向着值得思想的东西来承受这话。


  海：这与暗示相合。暗示是不可思议的。暗示向我们示意。暗示示意离去。暗示示意我们去往它们由之而来不知不觉地向我们承受自身的地方。注79


  日：您是在那种与您用“手势”一词来予以解释的东西的一体关系中来思暗示的。


  海：正是这样。


  日：根据您的指示，暗示和手势不同于符号和密码，后者全然安身在形而上学中。


  海：暗示和手势则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本质领域——请允许我用这个连我自己也深感尴尬的名称。


  日：您所作的提示证实了一个我长期以来持有的猜测。我们不能把您的“存在之家”这个说法当作一个十分粗浅的比喻，一个可以让人任意想象的比喻，譬如，把家想象为一座从前在什么地方建造好的房子，存在就被安置在其中，犹如一个可搬动的物件。


  海：这种观点已经不堪一击了，我们只要想想前面已经提到的“存在”的歧义性就够了。在“存在之家”这个说法中，我并不意指在形而上学上被表象的存在者之存在，而是指存在之本质，注80更确切地讲，是指存在与存在者之二重性（Zwiefalt）的本质——但这种二重性是就其对于思想的重要性方面来理解的。


  日：假如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您这个说法就绝不会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了。


  海：它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了。


  日：因为您对今天的思想方式期望过甚。


  海：过甚，确实，对尚未成熟的东西期望过甚。


  日：您指的成熟犹如瓜熟蒂落。在我看来，这样的话语是没有的。而且，一种等待着成熟话语的道说并不与语言之本质相合。而您本人是能够要求这种道说的最后一人了。


  海：您过奖了。我可以用一个猜断来回敬您，我认为您比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


  日：不是我，而是您向我探问的那个词语。我现在受了一些鼓励，差不多不想对您隐瞒这个词语了。


  海：您受了鼓励，为何还犹豫着呢？


  日：给我鼓励的东西也让我犹豫。


  海：我从您这句话中看出，您还没有透露出来的那个表示我们所谓的语言之本质的词语，将给我们带来一种惊奇，一种即使到现在也还出乎意料的惊奇。


  日：也许是这样。这种明显感动着您的惊奇自从您提问以来同样一直困惑着我。但这种惊奇需要一种远远伸展的可能性。


  海：所以您犹豫不决。


  日：您指出词语乃是暗示，而不是在纯粹标记意义上的符号——您的这个指示激励了我。


  海：暗示需要最广大的伸展范围……


  日：终有一死的人在其中只是缓慢地来回走动。


  海：我们的语言称之为“犹豫”（zögern）。当缓慢缘于怯懦时，便真的犹豫了。所以我不想用急促的催逼来打破您的犹豫。


  日：这样，您在帮助我尝试道说这个词语时起的作用，就比您所能知道的还要多。


  海：不瞒您说，您之所以把我投入一种巨大的不安中，其更特殊的原因在于，我从前曾经在语言专家和语言学家那里徒劳地寻求我的问题的答案。但为了您的沉思得以无拘无束地、几乎不加渲染地展开，让我们互换一下角色，由我来回答问题，特别是回答您的有关解释学的问题。


  日：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对话起初所踩上的道路上了。


  海：前面我们对解释学的解说还没有多么深入。我只是向您叙述了一些故事，表明我是如何开始用这个名称的。


  日：而我则指出，您现在不再用这个名称了。


  海：最后我强调，被用作“现象学”的形容词的“解释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意指有关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本身。


  日：然后，我们的对话就沉入不确定的东西中了。


  海：幸好是这样。


  日：但我还是感谢您再度回到解释学上来。


  海：这里我想从这个词的词源学谈起。您将从中看到，我对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同时适合于澄清我在现象学上的尝试的意图的。


  日：我愈加诧异于您此间对这个名称的取消了。


  海：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否定现象学的意义，而是为了让我的思想保持在无名之中。


  日：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成功的……


  海：因为公众非得有名目不可。


  日：但这无碍于您，对此间您已经放弃了的“解释学”和“解释学的”两个词语也作一番更准确的解说。


  海：我愿意试试看，因为解说可以转变为一种探讨。


  日：是您在关于特拉克尔诗歌的演讲中所理解的那种探讨。


  海：正是。“解释学的”这个表达是从希腊文动词ἑρμηνεύειν［解释、说明］中派生出来的。这个动词联系于名词ἑρμηνεύειν［解释者］。在一种比科学的严格性更有约束力的思想游戏中，我们可以把名词ἑρμηνεύς［解释者］与῾Ερμῆς［赫尔墨斯］这个神名挂起钩来。赫尔墨斯是诸神的信使。他带来天命的消息。έρμηνεύειν［解释、说明］乃是那种展示（Darlegen），它带来音信，因为它能听到某个消息。这种展示后来成为对已经由诗人道说出来的东西的解释（Auslegen）；而按柏拉图对话《伊翁篇》（534e）中苏格拉底的话来说，诗人本身就是ἑρμηνῆς εἰσιν τῶν θεῶν，即“诸神的使者”。


  日：我很喜欢柏拉图的这个短篇对话。在您指的那个段落中，苏格拉底还对这些关联作了更深远的发挥，他猜断行吟诗人注81就是那些带来有关诗人之话语的音信的人。


  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解释学并不就是解释，它先前意味着带来消息和音信。


  日：为什么您要强调ἑρμηνεύειν［解释、说明］这一原始意义呢？


  海：因为这一原始意义曾驱使我，用它来标识那种为我开启了通向《存在与时间》的道路的现象学思想。曾经至关重要、而且今天依然还要紧的事情是，使存在者之存在显露出来——当然不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而是让存在本身达乎显露。存在本身——这说的是：在场者之在场，也即在场与在场者的从两者之纯一性而来的二重性。注82正是这种二重性要求着人，召唤人走向其本质。


  日：照这么说，人之为人，是由于他应合于二重性之召唤，并在二重性的消息中见证这种二重性。


  海：从而在人与二重性的关联中占统治地位的和起支撑作用的东西是语言。语言规定着解释学关联（hermeneutischen Bezug）。


  日：那么，当我向您追问解释学，而您向我追问日本人用以表示您们称之为语言的那个东西的词语时，我们相互追问的是同一个东西。


  海：显然如此。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信任我们的对话的隐蔽动向……        


  日：只消我们保持为追问者。


  海：您这话并不是认为我们要充满好奇地相互探听，而是……


  日：而是认为我们总是要继续把要道说的东西开释到敞开之境中。


  海：这无疑太易于唤起一种假象，仿佛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会毫无约束地滑落。


  日：如果我们关注从前的思想家的那些学说，并且总是让它们参与我们的对话，那么我们就能防止这种假象了。我刚刚说的话，是从您那里学来的。


  海：您这样学来的东西，同样又只是在倾听思想家之思想的过程中学得的。每个人总是在与他的先辈的对话之中，也许更多地并且更隐蔽地还在与他的后人的对话之中。


  日：这是任何思想对话在某种更深刻的意义上的历史性本质。但它并不需要那些以历史学方式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过去作一番报道的活动。


  海：当然不需要。但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通过对早期思想家所道说的东西作专门的解释而来准备这样的对话，这可能成为当务之急了。


  日：但它容易沦为一种单纯的学究活动。


  海：我们可以避开这个危险，只要我们本身努力以对话方式运思。


  日：并且——用您们的语言来说——细细掂量每一个词语。


  海：但首先是要检验一下，是否能掂量出词语的多半被遮蔽了的全部重量。


  日：我觉得，我们是满足这一不成文的规则的，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十分笨拙的提问者。


  海：我们全体都是笨拙的提问者。无论多么小心，我们也还是要与本质性的东西失之交臂——即使是现在，在这个把我们引向对解释学和语言之本质的探讨的对话中，情形亦然。


  日：眼下我看不出我们在用词方面有何缺乏谨慎之处。


  海：这并不是我们马上能觉察到的；因为这种缺乏的原因与其说在我们身上，倒不如说在于这样一回事情，即：语言比我们更强大，因而也更重要。


  日：此话怎讲？


  海：是为了用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来解说……


  日：您前面说过，语言乃是人与在场和在场者之二重性的解释学关联方面的基本特征。就这个说法，我当即就想发表一些意见；但只有当您向我表明我们在这里未曾思的东西之后，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海：我是指“关联”一词。我们在联系意义上思考关系。注83我们可以在某种空洞的形式意义上来标示如此这般被认识的关系，并且像一个算术记号那样来使用它。想想逻辑斯谛的程序吧。但在“人处于与二重性的解释学关联中”这个句子里，我们也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倾听“关联”一词。如果我们对被道说的东西作一番沉思，我们就必须这样来倾听它。我们必须并且能够这样做，也许不是马上，而是在长久的沉思之后。


  日：那么，如果我们起初是在通常意义上把“关联”理解为关系，这也是无伤大体的啰。


  海：确实如此。但这自始就是不够的，假定上述句子中的“关联”一词要成为一个基本词语的话。


  谈到商品的供需，我们也说“关联”。注84但如果说人处于解释学关联中，那么，这恰恰不是表示人是一个商品。正好相反，“关联”这个词要说的是，人在其本质中就是被用的，人之为人，归属于一种要求着人的用。注85


  日：在何种意义上？


  海：在解释学上，也即说，在带来音信、保存消息这个意义上。


  日：那么，说人“在关联中”，意思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在用中”（im Brauch）成其本质……


  海：“用”召唤着人去保存那个二重性。


  日： 我理解，无论是从在场方面，还是从在场者方面，或者从这两者的关系方面，都不能说明这个两重性。


  海：因为只有这个二重性本身才展开着清明（Klarheit），亦即澄明（Lichtung）；在澄明中，在场者本身和在场对人来说才成为可区分的……


  日：是对本质上处于关联中，亦即处于二重性之用（Brauch der Zwiefalt）中的人来说。


  海：因此我们也不再能说：与二重性的关联，因为二重性并不是任何表象的对象，而是用之支配作用。


  日：然而，只消我们仅仅把二重性表象为区分，而这种区分在一种想把在场者与在场对立起来的比较中变得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就绝没有直接经验到用之支配作用。


  海：您看得如此清楚，真使我惊奇。


  日：如果我能在对话中跟住您，那就如愿以偿了。如果被独自撇下了，我便束手无策；因为甚至您使用“关联”（Bezug）和“用”（Brauch）这两个词的方式就……


  海：更好地说：我用这两个词的方式……注86


  日：这就十分不可思议了。


  海：我不否认这种不可思议。但我觉得，在我们所行进的领域中，要是我们无畏地深入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中，我们便通达原初亲熟的东西（das anfänglich Vertraute）那里了。


  日：您如何理解这个原初亲熟的东西？它不就是最初熟知的东西吗？


  海：不是，而是那种东西，它先已委诸我们的本质，而且最后才成为可经验的。


  日：而那就是您所追思的东西啰。


  海：我只追思这种东西，但却是这样来追思的，即：在其中值得思想的东西作为本身并且在整体上隐蔽自身。


  日：同时您没有对旁人的流行观念牵肠挂肚。


  海：看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每一个思想步骤都不外乎是一种努力，旨在促成人们有所运思地达到其本质的道路。


  日：因此您对语言的沉思……


  海：是在语言与存在之本质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语言与二重性之支配作用的关系中，来沉思语言。


  日：但如果说语言乃是在那个以解释学方式被规定的“用”之中的基本特征，那么，您对语言之本质的经验自始就不同于人们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对语言之本质的经验。这是我刚才就想专门指出来的。


  海：可是为何呢？


  日：并不是为了获得一种新旧对照，而是为了让我们回想到，恰恰是在我们所尝试的对语言之本质的沉思中，我们的对话才作为历史性的对话来说话。


  海：才出于一种对曾在者的承认来说话。


  日：这一点就是在您那个讲座的标题中也已经能觉察到了，该讲座的笔记二十年代在我们那边着实被讨论了一阵子。


  海：我必须老实对您说，您现在搞错了。《表达与现象》（这标题或许是《表达与含义》吧？）注87这个讲座还是相当有争议的，尽管它的基调也取决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运思着的对话的历史性。


  日：照这么说来，这个标题就是显示出一个矛盾。


  海：无论如何，我当时所关心的是弄清楚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对之我还只有模糊的（即使不是杂乱无章的）猜度。这样一种年轻的跳跃容易有失公正。


  日：标题中的“表达”（Ausdruck）一词指的是您所反对的东西。因为您对语言之本质的洞察不是固执于词语的声音特性和文字特性，而人们却把这些特性表象为语言的表达特性。


  海：“表达”这个名称在此是在感性现象这一狭隘意义上被理解的。可是，即使是在人们关注声音和文字的含义内容之际，语言也还是在表达之特性中被表象的。


  日：何以如此呢？在其含义整体中被理解的言说（Sprechen），始终超出了声音的物理-感性方面。作为发声的、被书写的意义，语言本身就是超感性的，是某种不断地超越纯粹感性因素的东西。这样来理解，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


  海：我赞同您讲的一切。但只是就语言先行被理解为表达而言，它才显露在这一形而上学本质中。在这里，表达不仅仅意味着发出的语音和印好的文字符号。表达同时即表现（Äußerung）。


  日：表现与内心、灵魂相关。


  海：在我作那个讲座的时代里，人们到处都在谈论体验，就连在现象学中情形亦然。


  日：狄尔泰的一本名著的标题就是《体验与诗歌》。


  海：体验始终意味着归溯关系，也即把生命和生命经验归溯于“自我”（Ich）。体验指的就是表示客体对于主体的归溯关系。就连人们常常讨论的我-你体验（Ich-Du-Erlebnis），也在形而上学的主体性领域之内。


  日：而当您深入一种与二重性的解释学关联之际，您就抛弃了这一主体性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


  海：至少我作了尝试。那些在“表达”、“体验”和“意识”的名称下规定着当代思想的指导观念，就它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方面来看，或许是大可置疑的。


  日：但这样的话，我就不再明白您何以要选用“表达与现象”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就显示出一个矛盾。“表达”是内心的表现，关涉于主观。相反，“现象”却表示客观，如果这里我可以借用康德的说法，那么，现象就是对象，也就是经验之客体。凭着这个讲座标题，您就把自己固定在主体-客体关系上了。


  海：您的考虑是有某些道理的，这无非是因为在这个讲座中必定还有许多不清晰处。无人能够单凭一跃就跳出占居统治地位的观念范围；如果所关涉的事情是传统思想的那些陈腐轨道——它们隐失于毫不起眼的领域中——那么，情形就尤为如此了。此外，这样一种对传统的疏远又被缓和了，因为看起来革命的意志首先试图更原始地回复曾在者。我在《存在与时间》第一页上有关“重演”（Wiederholen）的谈论是经过审慎考虑的。“重演”并不意味着对永远相同的东西作一成不变的滚动，而是指：取得、带来、聚集那遮蔽于古老之中的东西。


  日：在日本，我们的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始终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您的努力的。田边元教授常常谈起您曾经向他提过的一个问题：何以我们日本人不去沉思我们自己的思想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开端，而总是愈来愈骛奇，去追逐时下最新的欧洲哲学思潮。今天的情形实际上也还是这样。


  海：这是难以克服的倾向。此类进程将及时地为其自身的徒劳无功所窒息。但那要求我们助一臂之力的东西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日：那是什么东西呢？


  海：就是对那些把思想引向其源泉区域的踪迹的留心。


  日：您在您自己的尝试中寻找着这些踪迹，对吧？


  海：我寻找这些踪迹，只是因为它们并非从我本身而来，而且是十分难以察觉的，犹如一种遥远的召唤的随风飘散的回声。


  日：但我却想由此推测，在“表达与现象”的区分中，您不再立足于主体-客体关系了。


  海：如果您注意到我现在要就您关于康德的现象概念的提示作一个补充，您就将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康德的规定依据于这样一个事件：即一切在场者都已经成为我们的表象的对象了。


  日：在康德所见的显现（Erscheinen）中，我们的经验必定已经包括对立（Gegenstehen）了。


  海：势必如此，不光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康德，而且首先是为了原始地——不妨这么说罢——经验现象之显现。


  日：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海：希腊人最早经验和思考了φαινόμενα，即现象本身。而在这种经验中，把在场者压制入对象状态的做法，对希腊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希腊人来说,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意味着：自行闪现并且从中显现出来。于是，就在场者涌现入解蔽过程而言，显现始终是在场者之在场的基本特征。


  日：这么说来，在“表达与现象”这个标题中，您是在希腊意义上使用第二个词语的啰？


  海：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因为“现象”这个名称在我看来并不是指作为对象的对象，尤其不是指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亦即始终不是自我意识的对象。


  日：简言之：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现象。


  海：仅仅把它与康德相对照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即使我们用“对象”这个名称来表示作为自持之物的在场者，并且拒绝康德对于对象性所作的解释，这时，我们也绝不是已经在思考希腊意义上的显现了，而是根本上——尽管是在一种十分隐蔽的意义上——还在作笛卡尔式的思考：从作为主体的自我（Ich）出发来思考。


  日：但您也说“不是”，表明您也不是在希腊意义上思考显现的。


  海：您说得对。这里的关键点是难以摆明的，因为它要求一道质朴而自由的眼光。


  日：这道眼光显然还是稀罕的。因为人们往往不加深究地把您对显现的规定与希腊人的规定相提并论；而且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您的思想一味地力求返回到希腊思想那里，甚至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那里。


  海：这种看法当然是愚蠢的，但它也含有某种正确的成分。


  日：怎么讲？


  海：为了简要地回答您的问题，我想大胆用一个马上会引发新的误解的说法……


  日：但您会同样迅速地在我这里碰到这些误解。


  海：准是。但愿不会因此进一步拖延我们的对话，时间不多了，因为您明天就要去佛罗伦萨旅行。


  日：我已经决定在这里多待一天，要是您允许我作一次再访的话。


  海：那是最好不过了。很高兴我们还有深谈的机会，但我还是只能作简短的交代。


  日：那么，您与希腊思想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海：我们今天的思想已经放弃了更希腊地思希腊思想。


  日：从而也就放弃了比希腊人的自我理解更好地理解希腊人。


  海：不对，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因为任何伟大的思想总是最好地理解自己，也就是说，总是在它所具有的限界内理解了自己。


  日：那么，何谓更希腊地思希腊思想呢？


  海：这最好就显现（Erscheinen）的本质来加以解说。如果在场本身被思为显现，那么，在在场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那种出现，那种在无蔽意义上进入光亮中的出现。无蔽是在作为某种澄明（Lichten）的解蔽中发生的。而这种澄明本身作为本有事件（Ereignis）注88在任何方面都是未曾被思的。从事对这一未曾被思的东西的思想，这意思就是：更原始地追踪希腊思想，在其本质渊源中洞察希腊思想。这种洞察就其方式而言是希腊的，但就其洞察到的东西而言就不再是希腊的了，绝不是希腊的了。


  日：那它是什么呢？


  海：在我看来，对此不作任何回答倒是我们的职责。这种回答也根本无所裨益，因为重要的只是在其本质渊源中洞察作为在场之本质的显现。


  日：如果您大功告成，那么，您就同时既是希腊式地又不再是希腊式地思着显现。您曾说过（至少有此意思），一旦思想进入上面刚刚提到的经验，我们就离弃了主体-客体关系的领域；而在这种经验中，显现之本质渊源可以说是自身显现出来。——是这样吗？


  海：很难说就是这样。但您触到了本质性的事情。因为在显现之渊源中，那种隐蔽着在场与在场者之二重性的东西光临到人那里。


  日：这种二重性总是已经把自己提交给人了，尽管它本身是被掩蔽着的。


  海：人之为人就是去倾听这种消息。


  日：人总是已经倾听着这种消息——即使人并没有专门去留意这回事情，它也在发生着。


  海：人被用于倾听这种消息。


  日：您在前面说的是：人处于一种关联中。


  海：而且我称之为解释学的关联，因为它带来那种消息的音信。


  日：这种消息要求着人去应合（entsprechen）它……


  海：作为人归属于它。


  日：而这就是您所谓的人之存在（Mensch-sein）了，如果您现在还许可“存在”这个词的话。


  海：人是消息的传信者，是二重性之解蔽向人说出消息的。


  日：就我力所能及的理解而言，我感到您所说的与我们的思想有一种深深地隐蔽着的亲缘关系，原因恰恰在于您的思想道路及其语言是如此完全不同。


  海：您的表白以某种方式使我激动；只是因为我们保持在对话中，我才能掌握这种方式。但只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放过的。


  日：哪个问题？


  海：关于您所预感到的亲缘关系在其中起作用的位置。


  日：您追问得十分远。


  海：怎么讲？


  日：远是那种无边界者，亦即在表示天之空虚的“空”中所显示给我们的东西。


  海：那么，作为二重性之解蔽的消息的传信者，人也就是在无边界者之边界上的行者。注89


  日：人在这种行走中寻找着边界之神秘……


  海：这个神秘只能隐匿在那种声音（Stimme）中，它规定并调谐着神秘之本质。注90


  日：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番话——请原谅我说“我们”——不再能以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念为指导线索来加以探讨了。因此，您也许曾经试图用《表达与现象》这个讲座的标题来启示您对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念的背弃。


  海：整个讲座始终是一种启示。我始终只是追踪一条道路的踪迹，虽然不清晰，但我在追踪。这个踪迹是一个几乎不能觉察的诺言，它公布出一种进入自由之境的解放，时而黯淡而模糊，时而似闪电般突然彰明，然后，这种彰明又久久地隐遁于每一个想对之有所道说的试图。


  日：在后来的《存在与时间》中，您对语言的探讨也还是十分微薄的。


  海：但也许您可以在我们的对话之后更细心地读一遍《存在与时间》第34节。


  日：这一节我倒是常常读的，每次读来，都为它的篇幅之短而感到遗憾。但我以为，我现在更清晰地洞察到解释学与语言的一体性的全部意义了。


  海：哪一方面的全部意义呢？


  日：在思想的转换方面。这种转换当然不能像一条船改变航线那样轻易地办成，根本上也已经不是一种对哲学研究成果的堆积的结果。


  海：转换发生为漫游……


  日：在漫游中为了另一个位置而离开一个位置……


  海：为此需要探讨。注91


  日：一个位置是形而上学。


  海：而另一个位置呢？我们且任其无名吧。


  日：此间我总是越来越困惑不解，何以九鬼伯爵会产生一个想法，认为他可以指望您的思想道路来帮助他展开自己的美学尝试。因为您的道路把形而上学抛在后面了，同时也把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美学抛在后面了。


  海：但这种抛弃的结果却是，我们现在才能来思考美学的本质并且把它纳入其边界内而不至于僭越边界。


  日：也许九鬼正是为这种希望所吸引了，因为他实在太敏锐，太耽于沉思冥想了，以至于他没有从事对单纯教条的清算。


  海：他使用了“美学”这个欧洲的标题，但所思所求的却是其他的东西……


  日：是“粹”——一个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翻译的词。


  海：但也许您现在能更好地描绘出这个词给我们的隐蔽暗示了。


  日：可是首先您得把美学的本质道个明白。


  海：这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已经做了，也就是说，恰恰在我们未作专论的地方，我们已经道明了美学的本质。


  日：您是指在探讨主体-客体关系那阵子吗？


  海：此外又能在何处呢？通过审美，或者可以说，通过体验并且在体验的决定性领域中，艺术作品先就成了感受和表象的一个对象。只有当艺术作品成了对象之际，它才变为可展览和可收藏的东西。


  日：也才是可估价和可鉴别的东西。


  海：艺术质量成为现当代艺术经验的一个突出因素了。


  日：或者干脆说：是艺术交易的一个突出因素了。


  海：但艺术之为艺术却是着眼于创造性和卓越技巧来规定的。


  日：艺术依据于艺术因素吗？或者情形恰恰相反？关于艺术因素的谈论倒是往往显露出艺术家的优先地位……


  海：艺术家作为主体，始终与作为其客体的作品相联系。


  日：而这是一个涵括一切美学的框架。


  海：这个框架是如此变幻莫测，也就是说，它是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任何各个不同的关于艺术及其本质的经验都不外乎是它的囊中之物。


  日：它可以无所不包，但绝不能居有（aneignen）。因此，我现在比从前更加担心，任何对“粹”的解说都难免落入美学观念的魔掌之中。


  海：尚未可知——您欲一试么？


  日：“粹”是优美（das Anmutende）。


  海：您一说这个话，我们就在美学中了——想想席勒的关于“优美与崇高”的论文就够了。这篇论文，一如席勒后来的《审美教育书简》，是受他与康德美学的对话的激发而写成的。


  日：据我所了解，这两篇著作成了黑格尔美学的根本动力之一。


  海：因此，倘若我们现在自以为凭几点评论就掌握了美学的本质，那就太不自量力了。


  日：但大而化之，我仍不妨试试，把眼下被译作“优美”的“粹”从美学那里，也即从主体-客体关系中分离出来。我现在所说的优美并不是一种魅人的刺激……注92


  海：也即说，并不是在刺激、印象、ἀίσθησις［感性］范围内说的，而是？


  日：毋宁是在相反方向上；但我知道，指出这一点，我还是被卷入美学领域中了。


  海：只要记住这个保留条件，您依然可以试着作一番解说嘛。


  日：“粹”乃是照亮着的喜悦的寂静之吹拂。注93


  海：那么，在字面上，您是把这种喜悦理解为抽走、出离注94——也即进入寂静之中。


  日：这里压根儿没有什么刺激和印象。


  海：喜悦就是那种继续暗示和往来暗示。


  日：而暗示乃是有所澄明的掩蔽的消息。


  海：于是，一切在场或许就在优美中有其渊源——此处所谓优美，是在那种召唤着的寂静之纯粹喜悦意义上讲的。


  日：您细细倾听于我，或者更好地说，您细细倾听着我所作的猜度性的提示，这就唤起了我的一种信心，使我抛弃那种犹豫，那种前面一直抑制着我，让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的犹豫。


  海：您指的问题是：您们的语言是用哪个词来表示我们欧洲人称之为“语言”的那个东西的？


  日：直到此刻，我一直未敢说出这个词语，因为我不得不做一种翻译，这种翻译使得我们这个表示语言的词语看起来犹如一个地道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使之成为概念性的观念范围内的东西了；这是由于欧洲科学和哲学只有通过概念来寻求对语言之本质的把捉。


  海：这个表示“语言”的日文词到底是什么呢？


  日：（进一步的犹豫之后）它叫“言叶”（Koto ba）。


  海：这说的是什么？


  日：ba表示叶，也指花瓣，而且特别是指花瓣。您就想想樱花和李花吧。


  海：Koto说的是什么？


  日：这个问题最难回答。但我们已经大胆地解说了“粹”——即是召唤着的寂静之纯粹喜悦，这就使我们较容易做一种努力，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成就这种召唤着的喜悦的是寂静，寂静之吹拂是一种让那喜悦到来的支配作用。但Koto始终还表示每每给出喜悦的东西本身，后者独一无二地总是在不可复现的瞬间以其全部优美达乎闪现。


  海：那么，Koto就是优美的澄明着的消息之本有事件啰。注95


  日：说得太好了！只是“优美”太容易把今天的心智引入歧途了……


  海：也就是误入印象（Impression）领域……


  日：印象的必然结果始终是作为释放方式的表达（Expression）。在我看来，更有禆益的是求助于希腊词语χάριs［优美、恩赐、谢忱］；我是在一个美丽的箴言中发现这个词语的，而您的演讲“……人诗意地栖居……”注96就引用了索福克勒斯的这个箴言。您是用“慈爱”（Huld）来翻译这个χάριs的。这其中所说的毋宁就是喜悦之寂静的吹拂着的到达。


  海：我在那里也还想说些别的东西，但受演讲的篇幅之限未及端出。χάρις在那里被称为τίκτουσα——就是带向前来的东西。我们德语中的dichten,tihton（作诗、创造）说的就是这同一回事情。所以，索福克勒斯的箴言向我们昭示：慈爱本就是诗意的，是真正作诗者（das eigentlich Dichtende），是二重性之解蔽的消息的源泉。


  日：或许我需要比我们的对话所允许的更多的时间，来沉思您上面这番话开启出来的新的前景。但是，有一点我马上就看到了，那就是：您的这番话帮助我更清晰地向您道说什么是Koto。


  海：这在我看来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同您一起对您们日语中表示“语言”的Koto ba一词作一种思考，一种哪怕只是差强人意的思考。


  日：您当记得我们这次对话的一段，我在这一段中向您指出了“色”和“空”两个词，这两个日文词被认为是相当于αἰσθητόν［感性］与νοητόν［智性］之间的区分的。我们所谓的“色”的意思多于色彩和任何可由感官感知的东西。“空”即敞开、天之空虚，其意思多于超感性之物。


  海：这个“多于”的依据何在，您前面未能道出。


  日：但现在我能够追踪到一个蕴藏在这两个词中的暗示了。


  海：它们向何处暗示呢？


  日：向两者（色和空）的相互作用由之而来才得以发生的那个东西。


  海：那是什么呢？


  日：Koto，即有所带来的慈爱的澄明着的消息之本有事件。注97


  海：Koto便是起支配作用的本有事件……


  日：而且是那个需要春华秋实之庇护（Hut）的东西的起支配作用的本有事件。


  海：那么，作为表示语言的名称，Koto ba 说的是什么呢？


  日：从这个词来看，语言就是：来自Koto 的花瓣。


  海：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因而也是不可想象的词语。它所命名的东西大相径庭于我们那些在形而上学上表示语言的名称端给我们的东西，诸如德文的Sprache，希腊文的γλ[image: QQ截图20160331114536]σσα，拉丁文的lingua，法文的langue和英文的language等。很久以来，当我思考语言的本质时，我是很不愿意用“语言”这个词了。


  日：但您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吗？


  海：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这个词；但是我不想让它遭受损害，不想让它成为流行的称号被人们使用，被人们讹用为一个概念的标记。


  日：您用的是哪个词呢？


  海：就是“道说”（die Sage）这个词。它意谓：道说及其所道说者和有待道说者。注98


  日：何谓道说（sagen）呢？


  海：也许就与让显现和让闪亮意义上的显示（zeigen）相同；但让显现和让闪亮乃是以暗示方式进行的。


  日：照此说来，道说并不是表示人类之言说的名称……


  海：而是表示那个您们日文中用Koto ba 一词暗示出来的本质性的东西——难以想象的东西……注99


  日：只是到现在，通过我们这次对话，我才熟悉了Koto ba一词的暗示；从而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当九鬼伯爵在您的引导下尝试对解释学的沉思时，他是多么明智。


  海：但您也看到，我的引导必定是多么微不足道；因为随着对道说之本质的洞察，思想才刚刚开始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把我们从纯粹形而上学的表象活动中取回来，使我们进入对那种消息的暗示的关注中——我们本就想成为那种消息的传信者。


  日：这条道路是迢遥的。


  海：这与其说是因为它通向远方，不如说是因为它引入近处。


  日：这个近处是如此之近，久已如此之近了，犹如Koto ba这个表示语言之本质的迄今未得思索的词语之切近于我们日本人。


  海：来自Koto 的花瓣。当这个词语开始道说之际，想象力要漫游而纵身于未曾经验的领域中。


  日：只有当想象力被释放而入于纯粹表象之中时，它才可能漫游。但是在想象力作为思想之源泉涌现之际，我觉得它与其说在漫游，不如说是在聚集。康德对这回事情早有猜度了，正如您本人所表明的那样。


  海：但是，我们的思想已经在（ist）这个源泉那儿了吗？


  日：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一旦思想在寻求一条小径，它就在通向那源泉的途中——我们日语中表示“语言”的这个词许是暗示着那条小径，这一点我眼下看得更清楚了。


  海：为了能够顺应这种暗示，我们必须对语言之本质有更多的经验。


  日：在我看来，这方面的努力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着您的思想道路，而且是如此丰富多样，以至于您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来对作为道说的语言之本质有所言说。


  海：可是您也同样明白，光靠一己的努力是绝不够的。


  日：确然。但如果我们有了充分的期备，把我们只是一味地独力尝试着的而没有达到完成的东西也一概打发掉，那么，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达到终有一死者的力量本身所不逮的事情了。


  海：我在一个演讲中已经大胆地作了一些暂先的解说，这个题为“语言”的演讲在最近几年中作过好几次了。注100


  日：我读过这个关于语言的演讲报告，甚至还读过一个笔记。


  海：我说过，这类笔记，即便是很细心的笔记，也始终是可疑的资料；上述演讲的所有笔记总免不了是一种对演讲之道说的歪曲。


  日：您这个苛刻的判断是什么意思呢？


  海：它不是关于笔记的判断，而是关于一种对演讲的不清晰的标记的判断。


  日：怎么讲？


  海：这个演讲不是一种关于（über）语言的言说……


  日：而是？


  海：倘若我现在能回答您，岂不就能洞明那围绕着道路的黑暗了。但我回答不了。这也是至今一直抑制着我去发表这个演讲稿的原因了。


  日：倘若我想知道这个原因，就未免唐突了。依着您前面对我们日文中表示语言的那个词语的倾听的方式，并且从您对二重性之解蔽的消息和人的传信的提示来看，我只能模糊地猜度，您的意思就是把语言问题转换为一种对道说之本质的沉思。


  海：如果说我始终很少作一些也许能够引发对道说之本质的探讨的提示，那是要请您原谅的。


  日：作这类提示需要一种进入道说之本质的地方之中的漫游。


  海：这是首要的。但我眼下所指的首先还是另一回事情。决定我的抑制态度的，乃是一种不断增长的洞识，也即对那个由道说之神秘向我们掩蔽起来的不可捉摸的东西的洞识。光凭着一种对道说与言说（Sagen und Sprechen）之间的区分的单纯揭示，我们所获甚少。


  日：我们日本人对您的抑制态度可以说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力。唯当一种神秘之支配作用也隐而不露之际，一种神秘才成其为神秘。


  海：在那些浅薄的仓促行事的人看来，仿佛无处有神秘；而对那些深思熟虑的人来说，情形也无异于前者。


  日：但我们处于一个危险中间：不仅太张扬地谈论了神秘，而且还错失了神秘之支配作用。


  海：守护神秘之纯正源泉，在我看来是最艰难的事情了。


  日：可是我们能因此干脆就避开关于语言的言说的麻烦和风险吗？


  海：绝不。我们必须不懈地致力于这种言说。当然，这种言说之所说绝不能采取科学论文的形式……。


  日：因为这里所要求的追问的运动太容易由此而僵固起来。


  海：这或许还是最微不足道的损失呢。更有分量的是另一回事情：即究竟是否有一种关于语言的言说。


  日：但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证明有这种言说嘛！


  海：我担心，那是太过分了。


  日：我这下就弄不懂您的顾虑了。


  海：一种关于语言的言说几乎不可避免地把语言弄成一个对象。


  日：于是语言的本质就消失了。


  海：我们这是凌驾于语言之上，而不是从语言而来倾听语言。


  日：那么，或许就只有一种从语言而来的言说……注101


  海：这种言说从语言之本质而来被召唤出来，并且被引向语言之本质那里。


  日：我们如何能作这种言说呢？


  海：一种从语言而来的言说或许只能是一种对话。


  日：毫无疑问，我们是在一种对话中活动。


  海：但这是一种从语言之本质而来的对话吗？


  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兜圈子。一种从语言而来的对话必定是从语言之本质而来被召唤出来的。如果首先没有进入一种立刻达乎那个本质的倾听，那么，这种对话又如何能够如此这般被召唤出来呢？


  海：我曾经把这种古怪的关系称为解释学循环。


  日：这种循环在解释学中是普遍的，也就是说——按照您今天的解说——在消息与传信的关系的支配作用领域中，这种循环是无处不在的。


  海：传信者必须已经从消息那里走来。但他也必须已经向消息走去了。


  日：您以前不是说过，这种循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进入这种循环，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所谓的逻辑矛盾来努力加以避免。


  海：我是说过这话。不过，这一对解释学循环的必然承认还并不意味着：凭着这个被承认的循环的观念，我们就已经原始地经验到解释学关联了。


  日：总之您是要抛弃您早先的观点了。


  海：不错——而且是因为，关于一种循环的谈论始终是肤浅的。


  日：那您现在将如何描述这种解释学关联呢？


  海：我要坚决避免对之作一种描述，如同避免一种关于语言的言说。


  日：那么，或许一切都要取决于：进入一种从语言而来的应合着的道说之中。


  海：这样一种道说着的应合（Entsprechen）只可能是一种对话。


  日：但显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对话。


  海：这种对话始终原始地归本于道说之本质了。注102


  日：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可以把任何一种相互谈话都叫做对话了……


  海：……如果我们从今以后这样来听“对话”这个名称，以至于我们理解这个名称所命名的是一种向语言之本质的聚集。


  日：在这种意义上来看，岂不是连柏拉图的对话也不是对话了？


  海：我想把您的问题搁在一边，而只指出一点：对话的特性取决于那个东西，由之而来，人这种看起来独一无二的说话者已经得到了招呼。


  日：在作为道说的语言之本质向人招呼（宣告）注103之际，道说才给出本真的对话……


  海：本真的对话不是“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是从语言而来道说，因为它是被语言之本质所用的。


  日：对话于是就处于次要地位上了，无论它是作为被写下来的对话摆在我们面前，还是某时被说出的而现在已消失了的对话。


  海：确然——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这种本真的对话，不论它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或者既不是书面的也不是口头的，是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到来。


  日：这样一种对话的运行必定具有某种独特的品格，它要求沉默更甚于言谈。


  海：首先是对沉默保持沉默……


  日：因为对沉默的言谈和书写促使了最有害的闲谈……


  海：谁能够径直对沉默保持沉默呢？


  日：这必定是一种本真的道说……


  海：而且始终是那种从语言而来的本真对话的持久前奏。


  日：我们这样不是在尝试某种不可能的事情吗？


  海：正是；只消人还没有被赋予以那种传信所需的纯粹资质，而这种传信是为那种由二重性之解蔽向人传达的消息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就是在尝试某种不可能的事情。


  日：把这种传信召唤出来，甚至进而去践行这种传信，这在我看来是无比困难的，比对“粹”之本质的探讨不知要难多少倍！


  海：确实如此。因为必定要有某个东西自行发生，借此为传信开启并照亮道说之本质得以在其中闪现的那个浩瀚境地。


  日：一种寂静必定自行发生，它镇静着浩瀚之吹拂，使之入于召唤着的道说的构造中。


  海：消息与传信的隐蔽关系无处不在游戏。


  日：在我们日本古代诗歌中，有一位无名诗人吟唱了同枝而生的樱花和李花的融融芳香。


  海：我也是这样来思考在二重性之解蔽的消息的同一居有事件中的浩瀚和寂静之并存本质的。注104


  日：但在今天，又有谁能够从中听到语言之本质的一种回响？——我们的日文词“言叶”（Koto ba）所命名的语言之本质就是花瓣，就是从有所带来的慈爱的澄明着的消息中生长出来的花瓣。


  海：谁又想在所有这一切中寻找一种对语言之本质的适恰廓清呢？


  日：只消人们还在索求定理式的和舞台说白式的信息，那么，人们就绝不会去寻找您说的这种廓清。


  海：可是，一旦某些人为一种从语言而来的对话做好了准备，他们就会被牵引到一种传信的前奏中去。


  日：在我看来，我们自己仿佛现在已经尝试了在一种委身于道说之本质的通行中迈出几步，而没有作关于语言的言说。


  海：这种通行把自身允诺给语言之本质了。如果事情不光看来如此而已，而是确实如此，那就让我们为此高兴吧。


  日：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又如何？


  海：那就发生了对一切“它是”（Es ist）的告别。


  日：但您并没有把这种告别思为损失和否定吧？


  海：绝对没有。


  日：而是？


  海：思之为曾在者之到达。


  日：但过去之物走了，已经走过去了，它又如何能到来呢？


  海：过去不同于曾在。注105


  日：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后者？


  海：思之为持存者之聚集……


  日：正如您不久前说的，这个持存者作为允诺者而持存……注106


  海：并且始终与消息同一……


  日：这消息用我们为传信者。注107



语言的本质


  


  
一


  


  下面三个演讲题为“语言的本质”。它们意在把我们带向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在某个东西（可以是物、人或神）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某个东西与我们遭遇、与我们照面、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取得”（machen）一词在此短语中恰恰并不意味着，我们由自己去作成经验；“取得”在此意谓：就我们顺从与我们照面的某个东西而言，我们经受之、遭受之、接受之。这就是适合、适应和顺从于某个东西。


  于是，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接受和顺从语言之要求，从而让我们适当地为语言之要求所关涉。如若在语言中真的有人的此在（Dasein）的本真居所，而不管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就将使我们接触到我们的此在的最内在构造。这种经验就会在一夜之间或者渐渐地改变说着语言的我们。但现在，也许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如若语言与我们的照面也仅仅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有那么一次注意到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此后便能记住注108这种关系，那么，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甚至就已经太多了。


  尤其是，假如有人劈头就问：你们究竟是生活在与你们所说的语言的何种关系中呢？——或许我们就会窘于回答；或许我们也马上会发现一条引线、一个依据，它们会让我们把问题带到一条可靠的道路上去。


  我们说语言。除了通过说话，我们还能有别的方式接近语言吗？但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却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几乎是不可说的。倘若我们来深思这种奇怪的情形，那么我们将几乎不可避免地看到，对此情形的任何解说初听起来都是令人诧异的、不可理解的。因此，如果我们能戒除掉始终只倾听我们已经理解了的东西这样一个习惯，也许是大有裨益的。我的这个建议不光是向在座诸位听众提的；它更多地还是向尝试谈论语言的人提的，尤其是当他的尝试乃出于一个唯一的意图，即要表明那些让我们去留心语言以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的可能性。


  可是，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这回事情却大相径庭于人们去获得关于语言的知识。语言科学，不同语言的语言学和语文学，心理学和语言哲学等，为我们提供这种语言知识，而且不断地无限地输送出这种知识。新近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越来越明显地把目标锁定在对所谓的“元语言”的制作上了。致力于这种超语言之制作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元语言学”。注109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了。元语言学，它听来犹如形而上学——不光听来如此，其实它就是形而上学。因为元语言学即是把一切语言普遍地转变为单一地运转的全球性信息工具这样一种技术化过程的形而上学。元语言与人造卫星，元语言学与导弹技术，一回事情也。


  然而，大家不可形成一种意见，贸然以为我们在此对语言科学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作了轻蔑的判断。这类研究自有其特殊的正当性，亦有它自己的价值。它随时以它的方式给出有用的东西可供学习。但是，关于语言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是一回事情；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是另一回事情。至于把我们带到这样一种经验的可能性面前的尝试是否能成功，这种也许成功了的尝试在我们当中的每个个人那里会达到何种程度，这是我们中的无论谁都不能掌握的事情。


  剩下可做的事情就是指出道路，这些道路把我们带到那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的可能性面前。这样的道路久已有了。不过，此类道路很少以那种使得在语言上的可能经验本身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方式被踏上。在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中，语言本身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在任何一种说话活动中随时都发生着的事情。但是，我们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来说一种语言，语言本身在那里恰恰从未达乎词语。在说话中表达出各种各样的东西，首先是我们所谈论的东西：一个事实、一个事件、一个问题、一个请求等。只是由于在日常的说话中语言本身并没有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而倒是抑制着自身，我们才能够不假思索地说一种语言，才能够在说话中讨论某事、处理某事，才能够进入对话，才能够保持在对话中。


  但是，语言本身在哪里作为语言而达乎词语呢？说也奇怪，竟是在我们不能为那种关涉我们、掠夺我们、趋迫或者激励我们的东西找到恰当词语的地方。于是，我们便一任我们所意谓的东西保持未被说出的状态，并且在没有对之作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去经受那样一些瞬间——在其中语言本身凭其本质从远处而来稍纵即逝地触及我们。


  然而，如果现在要紧的是把迄今为止尚未被说的东西注110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那么，一切就取决于，语言是赠与还是拒绝给出适当的词语。此类情形之一便是诗人的情形。实际上，诗人甚至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即：他必得把他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特别地亦即诗意地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


  在斯蒂芬·格奥尔格那些质朴的、几乎可以歌唱的后期诗作中，有一首题为《词语》的诗。这首诗最早发表于1919年，后收入诗集《新王国》中（第134页）。该诗计有七节，每节二行。前三节与中间三节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合在一起又与第七节（即最后一节）形成对照。我们在此拟就这首诗作一番谈论。我们的谈论是简明扼要的，但同时又贯穿这三个演讲；而谈论的方式绝没有提出任何科学性的要求。全诗如下：


  
 词 语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我于是能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一度幸运的漫游，我达到他的领地
 带着一颗宝石，它丰富而细腻


 她久久地掂量，然后向我昭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依照前面所述，我们试图集中来讨论诗的最后一行——“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注111因为这行诗专门把语言之词语和语言本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了，并且关于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有所道说。我们可以把最后这行诗的内容转换为一个陈述句，也即把它转换为：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注112某物破碎处，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一种损害。对某事物造成损害意味着：从某事物那里取走什么，让某事物缺失什么。破碎即是缺失。在词语缺失处，亦即在每每命名着物的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命名”（nennen）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指的是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信号吗？或者是一个记号？一个标志？一个暗示？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并且此外还有其他？在对符号的理解和使用上，我们已经变得十分的漫不经心、十分的机械刻板了。


  名称、词语是一个符号吗？一切全取决于，我们如何来思考“符号”和“名称”这两个词的意思。而且，在此我们稍作提示即可看出，要是词语之为词语、语言之为语言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我们便落入何种势态之中。上面这首诗以“词语”一词也思考了名称；第二节即道出此点：


  
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在这当儿，无论是名称的发现者即女神，还是名称的发现地点即女神的渊源深处，都使我们犹豫不决，让我们不敢贸然把“名称”理解为单纯的标记。也许名称和命名着的词语在此毋宁具有那种意思，就是我们从“以皇帝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这类短语中所识得的那种意思。哥特弗里德·伯恩在他的一首诗的开头写道：“以时辰之赋予者的名义”。这里，“以……名义”（im Namen）表示：服从指令，按照指令。在格奥尔格的诗中，诗人对“名称”和“词语”两个词做了不同于单纯符号的更为深刻的思考。但我说什么？人们在一首诗中也可以作出思考么？不错!在一首此种档次的诗中确实做了思考，而且是一种没有科学和哲学的思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甚至必须——凭着必要的克制和谨慎态度，来深思熟虑我们首先从《词语》这首诗中选取出来的最后一行。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我们曾大胆地把它改写为：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注113这里，“物”是在传统的宽泛意义上被理解的，意指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一切东西。这样来看，就连神也是一物。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唯有这样物才存在（ist）。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然则一个单纯的词语如何可能做到使某物去存在呢？真实的情形倒是相反。让我们看看人造卫星吧。这个物之为这样一个物而存在，明摆着是无赖于那个后来加给它的名称的。但也许诸如火箭、原子弹、反应堆之类的物，情形全然不同于诗人在诗的第一节中所命名的东西：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可是，无数的人认为人造卫星这个“物”也是一种奇迹，这个“物”在一个无世界的“世界”空间中四处歇脚；注114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物过去是一个梦想，现在依然是一个梦想——这乃是现代技术的奇迹或梦想。现代技术最不愿意承认那种认为是词语赋予物以存在的看法了。在行星轨道运算的计算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词语而是行动。诗人有何作为……？然而且慢！


  让我们先压一压思想的仓促吧。即便这个“物”，这个所是和如其所是的“物”，难道不也以它的名称的名义存在么？当然啰！倘若不是那种尽其可能地在技术上提高速度的急迫——唯有在这种速度提高时期之内，现代机械和仪器才可能存在——招呼着人，并且把人订置（bestellt）注115到它的指令之中，倘若这种指令没有对人挑起和摆置这种急迫，倘若这种摆置（Stellen）的词语没有被谈论，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人造卫星了：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这就是说，始终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语言的词语和词语对物的关系，词语对任何存在者——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可取的做法是，去期备一种可能性，以便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更留心地倾听——在这样一种经验以高贵美妙的方式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的地方，我们要更留心地倾听。我们来听上面读的那首诗。我们已经听了那首诗吗？几乎没有。我们只是抓住了最后一行诗，而且几乎是粗暴地抓住了这行诗，甚至还把它改写为一个非诗意的陈述句了：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我们或许还可以走得更远些，把这个陈述句表达为：只有在合适的词语从而就是主管的词语命名某物为存在着的某物，并且因而把当下存在者确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地方，某物才存在（ist）。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在合适的词语说话之处才有（es gibt）存在吗？词语从何处获得它的这种资格呢？诗人对此无所表示。但最后一行诗的内容却包含着这样一个陈述：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所以才有下述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注116由此而来，我们或许就为一个我们早些时候道出的思想之命题提供了一种从诗那里得来的最美丽的证明——而实际上是把一切都搅在一起了。我们或许就把诗贬降为思想的附庸或思想的证明材料了，并且太过轻率地对待了思想；我们实际上就已经遗忘了我们的要旨，即：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


  因此，我们现在把我们起初所抓住的、并且予以改写了的最后那行诗原封不动地放回到它的诗节中去：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在“弃绝”一词后面，这位很少使用标点符号的诗人加了一个冒号。人们于是对接着的诗句有所期待。从语法上讲，冒号之后的诗句当以直接引语道出：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但格奥尔格却不说“存在”，而是说“可存在”。注117而且，依照他在别处所用的书写法，他本可以省掉这个冒号的；这样做几乎更适合于最后这行诗的间接引语用法——如果它真是一个间接引语的话。不过，对格奥尔格的书写法来说，也许有许多先例可以援引。譬如，歌德的《色彩理论提纲引论》中就有一段文字。歌德在那里写道：“为了我们并不显得过度地害怕避开一种说明，我们想对起初所说的内容作如下改写：对眼睛这个感官来说，色彩可是（sei）一个基本的自然现象……”。


  歌德把冒号后面的句子理解为对色彩的说明，并且说：“色彩可是（sei）……”。但在格奥尔格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中，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这里的事情不是对某个现象的理论说明，而是一种弃绝。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冒号后面的句子说的是弃绝的内容吗？诗人弃绝了“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样一回事情吗？情形恰恰相反，诗人所学会的弃绝恰恰意味着，他承认了“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我们为何要作此类吹毛求疵的探讨？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呀。不，这里没有什么清楚的东西；但一切都是意味深长的。何故？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去倾听，倾听在最后一节诗中如何聚集着诗人在词语上（同时亦即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整体；因为我们必须留心，不要把诗意道说的颤动趋迫到一种单义陈述的陈规老套上去，并因此把它毁坏了。


  这样看来，最后这行诗“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就还有别一种意思，而不止于一个被转化为间接引语的陈述和断言——即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


  “弃绝”一词后面是冒号。冒号之后的诗句所命名的却不是被弃绝的东西，倒是命名这种弃绝必须进入的那个领域，命名那个要人进入现在被经验到的词与物的关系中去的指令（Geheiß）。诗人学会弃绝是要弃绝他从前所抱的关于词与物的关系的看法。这种弃绝涉及诗人此前一直保持着的与词语的诗意关系。弃绝是对另一种关系的准备。若然，那么从语法上讲，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个诗句中，“sei”或许就不是“ist”的虚拟式，而是一个命令式，是诗人所要遵循的、以便将来加以保持的指令。若然，那么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个诗句中，这个“可存在”（sei）就意味着：词语破碎处，往后就不允许任何物成其为存在着的物。在被理解为指令的“可存在”中，诗人向自己承诺已学会的拒绝，诗人于是抛弃了这样一个意见：当词语还缺失之时，某物也可存在，并且已经可存在。何谓“弃绝”呢？“弃绝”（Verzicht）一词源于动词“宽宥”（verzeihen）。有一个古老的习语叫“sich eines Dinges verzeihen”，意思就是放弃某物，弃绝某物。这里的词根zeihen在拉丁文中就是dicere，即道说（sagen）；在希腊文中是δείκνυμι，即显示（zeigen）；在古高地德语中就是sagan，即我们德语的道说（sagen）。弃绝是一种拒绝。在他的弃绝中，诗人抛弃了他从前与词语的关系。仅此而已吗？不。在这种抛弃中已经有某种东西被诗人所承诺了，那就是一个指令，一个诗人不再拒绝的指令。


  于是我们看到，断言对“可存在”（sei）作命令式解说是唯一可能的解说，那或许也是强词夺理的。也许在对这个“可存在”的诗意道说中有此种意义与彼种意义在一起交织并颤动：一个作为要求的指令与对这个指令的服从。注118


  诗人学会了弃绝。他取得了一种经验。在哪里取得的经验？在物以及物与词的关系上。但这首诗的标题只叫“词语”。诗人是在词语上取得了本真的经验，而且是因为唯有词语才能把一种关系赋予给一物。更清晰地说来，诗人经验到：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词语把自身允诺给诗人，作为这样一个词语，它持有并且保持一物在其存在中。诗人经验到词语的一种权能和尊严，再不能更高更远地思这种权能和尊严了。但同时，词语也是诗人之为诗人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信赖并照拂的财富。诗人把诗人的天职经验为对作为存在之渊源的词语的召集。诗人学会的弃绝具有那种付诸实行的拒绝的特性，那长久地被遮蔽的东西和根本上已经被允诺的东西只向这种拒绝说出自身。


  那么，诗人理当由于这样一种经验而欢欣鼓舞，因为这种经验给诗人带来了一个诗人所能得到的最大欢乐。但诗人并没有欢呼，而是说：“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也就是说，诗人倒是只有受挫之感，沉湎于作为一种损失的弃绝中。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弃绝并不是一种损失。“哀伤地”也不是针对弃绝来说的，而是针对弃绝之学会来说的。但哀伤既不是单纯的挫败，也不是沮丧。本真的哀伤处于与最大的欢乐的关联中，并且以这种关联为基调；而这乃是由于最大的欢乐自行隐匿，在隐匿中踌躇并且自行克制。诗人学会了所谓的弃绝，他从而就在词语的最高权能上取得了经验。诗人获悉那种东西的原始消息，这种东西降大任于诗人之道说，它作为至高者和持存者被允诺给诗人之道说，而又向诗人之道说隐瞒起来。诗人在词语上取得了经验。如果这种经验不是以哀伤为基调，不是以那种向着被隐匿的东西（而对一种原初的到达来说就是被克制的东西）之切近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为基调，那么，诗人就绝不能经受这种经验。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诗人在语言上取得了何种经验，寥寥几个提示便足矣。按词语的准确意义讲，经验意味着 eundo assequi，即：在行进中、在途中通达某个东西，通过一条道路上的行进去获得某个东西。诗人获得什么呢？不是获得某种单纯的知识。诗人进入词与物的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方物与另一方词语之间的关系。词语本身就是关系。词语这种关系总是在自身中扣留着物，从而使得物“是”（ist）一物。注119


  可是，光凭着这些话——无论它们多么意味深长——，我们只不过是对诗人在词语上取得的经验作了一番概括而已，而并没有进入经验本身之中。经验是如何发生的呢？在对最后一节诗的讨论中，我们一直未予关心的只有“于是”（so）这个小品词。而正是这个小品词指示着上述问题的答案：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我于是学会了……”。怎样学会的呢？就像前面六节诗所说的那样学会的。我们刚刚对最后一节诗所作的解说或许能对前面六节诗有所揭明。当然，这六节诗必定是从这首诗的整体而来才独自说话的。


  这六节诗中，有诗人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在说话。某种东西发送给诗人，击中诗人，并且改变了诗人与词语的关系。因此，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那种与语言的关系，诗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才立足于经验面前。这是前面三节诗所说的内容。第三节的最后一行以省略号结束，从而标志着前面三节诗与中间三节诗的鲜明对照。然后，从第四节诗开始了第二个诗段（即中间三节）。而且突然出现了“一度”（Einst）这个词。“一度”这个词在此取其古老含义，意思就如同“一次”（Einmal）。中间三节诗道出诗人一劳永逸地经验到的东西。经验乃是在一条道路上的行进。这种行进领略一片旖旎风光。其中既有诗人的疆域，也有远古女神的居所，即古老的命运女神的居所。女神居住在边缘旁，居住在诗人之疆域的边缘近处。诗人之疆域本身就是一个边缘、一个边界（mark）。远古女神守护着她的渊源，亦即源泉；女神在渊源深处寻找着名称，以便从中把名称汲取出来。词语、语言归属于这片神秘的旖旎风光的领域；在那里，诗人之道说毗邻于语言的天命般的源泉。给人一个最初的并且持久的感觉是，诗人似乎只需把使他迷惑的奇迹和令他陶醉的梦想带到语言之源泉旁，从而以不曾黯淡的信心从中汲取词语，汲取那些吻合于诗人想象出来的一切奇迹和梦想的词语。从前，特别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的成功，诗人十分崇尚这样一个看法，即认为诗意的事物——奇迹和梦想——已经从自身而来自为地、十分真实可靠地处于存在中了，只不过还需要艺术，进一步来为这些诗意的事物寻找一个描述和表达它们的词语。初看起来并且久已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词语犹如一种掌握机关，它笼而统之抓住了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事物，使它们变得严密可靠，把它们表达出来并且因此促使它们变得美丽。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我于是能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一边是奇迹和梦想，另一边是有所掌握的名称，两者融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诗作。这种诗作满足了诗人的本性吗？诗人的本性在于，诗人必须创建持存的东西，从而使之持留和存在。


  然而，对于格奥尔格来说，终于有一个瞬间到来，那当儿，他以往那种自己深感牢靠的作诗方式突然破灭了，而且使他想起荷尔德林的话：


  
    而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因为一度，甚至是在一次幸运的漫游之后从而还充满希望之际，诗人到达远古的命运女神那里，为丰富而细腻的宝石要求一个名称。这块宝石既不是“遥远的奇迹”，也不是“梦想”。女神寻索良久，但徒劳无功。她给诗人以昭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这里所谓“如此”（so），也就是像诗人手上的丰富而细腻的宝石本身那样。这样一个让那块直接在手的宝石成其所是的词语，必定是从一种处于深深的沉睡之寂静中的庇护之所那里涌出来的。唯有一个具有这种来源的词语，才可能把宝石保护在其质朴存在的珍贵和细腻中。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已经到手的细腻而丰富的宝石没有进入物之存在中，它没有成为宝藏，也即没有成为获得诗意保存的疆域之财富。诗人对宝石不置一词。这块宝石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疆域的宝藏，但还是赠与诗人一种在语言上的经验，一个学会那种弃绝的机会——在这种弃绝之拒绝中，词与物的关系把自身允诺给诗人了。“丰富而细腻的宝石”区别于“遥远的奇迹或梦想”。如果说这首诗是格奥尔格独具的诗人道路的诗意表达，那么，我们就可以猜度，他所思的宝石就是质朴性（das Einfache）的细腻的充沛；在其后期生涯中，这种质朴性是作为要道说的东西而走向诗人的。这首诗成功地成了吟唱语言的歌。它本身就证明，诗人学会了弃绝。


  然而对我们来说，悬而未决的事情必然是：我们是否能够以某种恰当的方式进入到诗人在语言上取得的这种经验中去。危险在于，我们把这样一首诗弄得过于沉重了，也就是说，我们对这首诗作了太多的深思，并且因此锁闭了对诗意的感受。当然，更大的、今天的人们所不愿承认的危险乃在于，我们思得太少，并且拒斥这样一种观点：在语言上取得的本真经验只可能是运思的经验，而这首先是因为一切伟大的诗的崇高作诗始终在一种思想中游动。但是，如果首要的事情是一种在语言上取得的运思经验，那么，这种对诗意经验的强调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思反过来又是在诗的近邻行其道路。因此，最好是思考这个近邻，思考这个居住在同一切近中的东西。诗与思，注120两者相互需要，就其极端情形而言，两者一向以自己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至于这种近邻关系在哪个地带（Gegend）注121中有其领地，这是要由诗与思来规定的；虽然规定的方式各个不同，但结果乃是诗与思处于同一个领地中。然而，有一种几千年来养成的偏见，认为思想乃是理性（ratio）的事情，也即广义的计算（Rechnen）的事情——这种偏见把人弄得迷迷糊糊。因此之故，人们便怀疑关于思与诗的近邻关系的谈论了。


  思想不是任何认识的工具。思想在存在之野上开犁沟垄。1875年前后，尼采曾写道（大八开本《全集》，第十一卷，第20页）：“我们的思想当生发浓郁的气息，犹如夏日傍晚的庄稼地。”今天，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拥有对这种气息的感觉呢？


  眼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重提本演讲开头的两句话了：这三个演讲的标题为“语言的本质”；它们意在把我们带向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运思经验。大可注意的是我们说一种可能性。我们还停留在一种尝试的暂先阶段上。当然这个标题对此无所道出。“语言的本质”这个标题就其内容而言是相当狂妄的，仿佛在这里我们要宣布出一个关于语言之本质的可靠信息。此外，这个标题按其形式来看是太寻常了，其平常犹如艺术的本质、自由的本质、技术的本质、真理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如此等等。我们对这里大量搬弄的本质已几近厌倦了，而且这种厌倦乃基于那种几乎还没有为我们本身所充分地洞识到的原因。但如果我们用某种简单的预防措施来消除这个标题的狂妄和陈腐，情形又会怎样呢？让我们给这个标题加上一个问号，而且让整个标题置于这个问号之中，从而有了不同的意味。标题于是成了：语言的？——本质？注122现在，不光是语言有待追问，而且还要问何谓本质——更有甚者，还要问本质与语言是否以及如何相互归属。语言的？——本质？由于加了问号，这个标题的所有狂妄和陈腐便烟消云散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首先突现出以下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探问语言？如果何谓本质立即可以成为大可争议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追问本质？


  尽管我们可以设想出多种多样的道路，仿佛驾轻就熟地去从事对语言的探问和对语言之本质的追问，但只要我们把自己锁闭起来，无视于那个重要方面——它绝不局限于我们现在所触及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免不了是徒劳的。


  如果我们要探问语言，亦即探问语言之本质，那么，语言本身必须已经对我们劝说了。同样地，如果我们要想追问本质，亦即追问语言之本质，那么，所谓的本质也必须已经对我们劝说了。凡探问和追问都首先需要它们所问及的东西和它们深入探究的东西的劝说（Zuspruch）。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是在被追问的东西的允诺（Zusage）中发生的。注123


  当我们深思熟虑上述事情之际，我们又有何发现呢？我们体会到，追问并不是思想的本真姿态，而是对那个将要进入问题之中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然而，在我们的思想史上，追问自古以来一直被看做思想的决定性程式——这并不是偶然的。一种思想越是采取激进的态度，越是深入根本（radix），深入一切存在者的根源，它就越是具有思想的特性。思想的追问始终是对第一性的和终极的根据（Gründen）的寻求。为什么？因为某物存在和某物是什么，亦即本质的本质现身者（das Wesende des Wesens），自古以来就被规定为根据。就一切本质都具有根据之特性而言，寻求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根据。思考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本质的那种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追问。不久前，我在演讲“技术的追问”的结尾处说道：“追问乃是思之虔诚”。注124这里所谓“虔诚”取其古老意义，其意就是“顺应”——在此亦即顺应于思之所思。思想的激动人心的经验之一就是，思想有时并没有充分解悟它刚刚获得的洞见，也没有以适当方式来追随这种洞见。上面所引的“追问乃是思之虔诚”这个句子的情形亦然。以这个句子结尾的演讲《技术的追问》已经在这样一种境地中了，即认识到思想的本真姿态不可能是追问，而必然是对一切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而一切追问只是通过对本质的追踪才开始发问。相应地，这里三个演讲的标题，尽管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个问号，却还是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思想之经验的标题。但这个标题就在这里，并且等着我们根据刚才就思想的本真姿态所作的说明来对它进行补充。无论我们怎样就其本质来探问语言，首先都需要语言本身把自身允诺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言的本质就成为语言之本质的允诺，也即说，成为本质之语言了（参见下文第二个演讲）。


  现在，“语言的本质”这个标题甚至丧失了标题的作用。它所道说的是对一种运思经验的回响，而我们的努力就是要把自己带到这种运思经验的可能性面前：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注125


  如果上面这个命题——只要它是而且可以是一个命题——并不是一种人为做作的空洞的颠倒，那就可能出现一个可能性：我们将瞅准时机在“本质的语言”（Sprache des Wesens）这个说法中使用另一个既表示“语言”又表示“本质”的词语。


  眼下我们听到的整个东西——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既不是一个标题，根本也不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它成了一个护送我们上路的引导词。在我们的思想道路上，我们开始时获悉的在词语上的诗意经验将伴随我们。我们已经与这种诗意经验一起进入一种对话之中，这种对话表明：最后这行诗——“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指点出词与物的关系，它指明，词语本身就是关系，因为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倘若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


  为了能够进一步在另一种音调中倾听格奥尔格在词语上所取得的诗意经验的声音，让我最后来念念哥特弗里德·伯恩的一首两节诗。这首诗见于他的《静态诗》（第36页）。该诗的音调更为紧张，也更为热烈，因为它纵情恣意同时又极端明确。该诗的标题是独特的，也许是有意地做了改动：


  
    一个词语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太阳驻留，天体沉默
 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然后又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二


  


  这三个演讲意在把我们带到一种可能性面前，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经验某个东西意味着：在途中、在一条道路上去获得某个东西。从某个东西上取得一种经验意谓：某个东西——我们为了获得它而正在通向它的途中——关涉于我们本身、与我们照面、要求我们，因为它把我们转变而达乎其本身。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种经验、一种在途中（Unterwegs-sein），所以今天，在由第一次演讲到第三次演讲的过渡一讲中，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道路。但为此就需要有一个开场白，因为在座诸位大多是专注于科学性思维的。科学识得获得知识的道路，并冠之以方法的称号。尤其是在现当代科学中，方法并不是一种为科学服务的单纯工具；而毋宁说，方法倒是使科学为它服务。尼采首先认识到此种情形及其全部意蕴，并且在下述笔记中加以阐发。这些笔记见于尼采的遗作，后以《权力意志》第466条和第469条公诸于世。第一条说：“我们十九世纪的标志并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科学的方法对于科学的胜利。”


  另一条开头写道：“最有价值的洞见最迟被发现：而最有价值的洞见乃是方法。”


  连尼采本人也是最迟才发现这一关于方法与科学之关系的洞见的；也就是在他清醒生活的最后一年里，1888年在杜灵，才获得了这一洞见。注126


  在科学中，论题是由方法来摆弄、提出的；不但如此，科学的论题也被设置入方法中，并且始终是服从于方法的。那种在今天肆虐着不知何去何从的科学的疯狂奔跑，乃来自方法及其可能性的推动，这种推动不断加强，愈来愈委身于技术了。方法拥有知识的一切暴力。论题乃是方法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在思想中，情形就大相径庭于科学表象了。在思想中既没有方法也没有论题，而倒是有地带——之所以叫它地带，是因为它为那种为思想而给出的要思想的东西提供地带，注127也即把后者开放出来。思想行进在地带之道路上，从而栖留于地带中。这里，道路乃地带的一部分而归属于地带。从科学的表象而来，这种情形不但很难看出，而且根本就是不可能看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下文中要沉思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的道路，那么，我们绝不是做任何方法论上的考虑。我们已然行进在地带中，在与我们相关涉的领域中。


  我们说话，并且从语言而来说话。我们所说的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随语言而说。从而，我们不断地滞后于那个必定先行超过和占领我们的东西，才能对它有所说。据此看来，说语言的我们就总是被纠缠到一种永远不充分的说话（Sprechen）中了。这种纠缠把我们与将要向思想公布自身的事情隔绝开来。然而，一旦我们留心思想道路的特性，也即细细察看我们在作为思想之栖所的地带中的情况，则思想所不能对之掉以轻心的那种纠缠就分崩离析了。这个地带处处向着那种与诗的近邻关系敞开。


  对思想道路的沉思必须思考这种近邻关系。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演讲讨论了三件事情：


  首先，它提到有关语言的诗意经验。我们的提示限于对格奥尔格的《词语》一诗做了一些解说。


  其次，它把我们在这里必得对之有所期备的那种经验刻画为一种运思的经验。当思想找到它通向其本真目标的道路之际，思想便专心于倾听一种允诺，而这种允诺向我们道说那为思想而给出的要思的东西。注128


  任何对思想之实事的探问，任何对思想之实事的本质的追问，都已经由那个将要进入问题之中的东西的允诺来承荷了。因此，现在所必需的思想的本真姿态是对允诺的倾听，而不是追问。但因为这样一种听是对有所应答的词语的听，所以，对有待思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总是展开为一种对回答（Antwort）的追问。我们在此把思想刻画为一种倾听，这不免令人诧异，也没有满足这里所需要的明晰性。然而，倾听的特性在于，它是从那个由允诺赋之以预示的东西那里获得它的规定性和明晰性的。而有一点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所说的倾听趋向作为道说的允诺（die Zusage als die Sage），语言之本质与这种作为道说的允诺有着血脉之缘。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洞察到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的可能性，那么这就能够澄清，在何种意义上思想乃是一种对允诺的倾听。


  最后，第一个演讲还包含着第三点，就是演讲标题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通过添加问号来消除标题的狂妄和陈腐。所添加的问号把语言和本质都置于问题之中，并且把标题改变为一个问句了：语言的？——本质？


  于是，我们的尝试的要旨就是对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的期备。但由于思想首先是一种倾听，是一种让自行道说（Sichsagenlassen），而不是追问，所以，我们就必须——如若至关重要的是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的话——重新删去问号，但也不再能够简单地回到标题的通常形式那里去了。如果我们要沉思语言之本质，语言必须首先允诺给我们，甚至已经允诺给我们了。语言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允诺其本身，亦即允诺其本质。语言作为这种允诺而成其本质。我们始终已经倾听着这种允诺，但我们没有思这种允诺。倘若我们不是处处倾听着语言的允诺，那么，我们或许就不能使用语言的任何词语。语言作为这种允诺成其本质。语言之本质显示为诺言，注129即显示为语言之本质的语言。但我们既不能真正听到这一原始消息，也不能“读”到这一原始消息。这一原始消息就是：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注130


  我们刚刚道出的乃一种苛求。倘若它只不过是一个断言，我们便可以着手来证明它的正确性或者谬误性。这倒是比容忍那种苛求或者苟同于那种苛求要轻松得多。


  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要求我们运思地去经验这句话的那种苛求，看起来似乎是从向我们提出此种苛求的演讲那里来的。但实际上，这种苛求另有来历。对标题的改变就是使标题消失。其结果不是一篇有着不同的标题的研究语言的论文。结果乃是进入一个地带之中的最初步伐的尝试；这个地带为我们备好了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的可能性。在这个地带中，思遇见它与诗的近邻关系。我们听到了一种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这种经验集中表达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中：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通过对前面三节一组的两个诗段所作的扼要解说，我们已经试着来考察这种经验的诗意道路。那只不过是对诗人的道路的远远一瞥而已——我们并不以为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因为在这首诗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诗歌中，格奥尔格的诗意道说乃是一种行进；而此种行进就等于是一种离去，这是由于这位诗人从前曾经像一位立法者和宣言者那样说话。所以，《词语》这首诗也收在格奥尔格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的最后一部分中。这就是1928年公诸于世的诗集《新王国》。其中的最后一部分立题为“歌”。歌是被吟唱的，但不是事后被吟唱的，而毋宁说，在吟唱中歌才开始成其为歌。歌之诗人乃是歌者。诗就是歌唱（Gesang）。荷尔德林以古人为楷模，喜欢用“歌唱”这个名称来称呼诗。


  在新近发现的颂歌《和平庆典》第八节开头，荷尔德林唱道：


  
从清晨起，
 自从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彼此倾听，
 人已体验许多；而（我们）即是歌唱。

  


  “彼此倾听”者——这一方与另一方——乃是人类与诸神。歌唱是诸神之到达的庆典——在诸神之到达中一切都变得寂静无声了。歌唱并不是对话的对立面，而倒是与对话有最亲密的血脉关系的；因为歌唱也是语言。在前面第七节诗中，荷尔德林说道：


  
命运的法则就是：一切都自行经验，
 即便寂静返归，也有一种语言存在。

  


  1910年，后来（1916年）不幸阵亡于凡尔登的诺伯特·冯·海林格拉特首次编辑出版了荷尔德林的品达诗译文手稿。之后在1914年，荷尔德林的后期颂歌也首次付印了。当时，这两本书对我们学生产生的影响就宛若一次地震。斯蒂芬·格奥尔格最早指引海林格拉特去关注荷尔德林；而格奥尔格本人反过来又从上述两部首版的作品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灵感，情形就如同里尔克。从那以后，格奥尔格的诗作就越来越切近于歌唱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题为“大渴望”一节末尾所说的话，当时就已经萦绕在诗人耳畔了。尼采在那里写道，“噢，我的心，现在我已将一切给了你，乃至我最后的所有，我已经对你淘空了双手：我要你高歌，看哪，这就是我最后的所有！”（《全集》，第六卷，第327页）


  格奥尔格的诗集《新王国》的最后一部分以“歌”为标题，开篇是这样一句题词：


  
我还要思忖的，我还要适应的
 我还要热爱的，有着同样的面貌

  


  诗人跨出了他自己从前的“圈子”，却没有弃绝词语；因为他吟唱着，而歌唱始终是对话。诗人的弃绝并不是针对词语的，而是针对词语与物的关系的，更确切地说，是针对这种关系的神秘性的，这种关系恰恰在诗人想命名他手中的宝石之际自行显示为神秘。这块宝石是何种宝石，诗人没有道明。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按其古老含义来讲，“宝石”意指一份打算送给某个客人的玲珑优美的礼物；或者也许是一份作为特殊宠爱之标志的礼物，是接受者以后要永远带在身边的。“宝石”于是就与宠爱和客人相关。让我们注意，在题为“歌”的最后一部分中，与《词语》一诗一体的还有另一首诗，这首诗题为《海之歌》，诗的开头唱道：


  
当火红的球体缓缓下降
 沉落在地平线上：
 这时我在沙丘上憩息
 是否有我亲爱的客人露面。

  


  最后一行诗命名了客人，但也可以说没有命名客人。和客人一样，宝石也保持在无名之中。此外，那亲近于诗人的至高的宠爱，也保持在无名之中。《新王国》最后一部分的最后这首诗道说、吟唱这个至高的宠爱，但并没有命名它。


  宝石、宠爱和客人被道说了，但没有被命名出来。那么，诗人对它们保持沉默了吗？不。我们只能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保持沉默。诗人没有对名称保持沉默。诗人不知道名称。他在那一句诗中承认了这一点，这一诗句犹如通奏低音一般回响在所有的歌中：


  
    你心系何方——你不知道。

  


  这位诗人在词语上取得的经验进入暗冥之中，并且始终还把自身掩蔽起来了。我们必得任其如此；但由于我们如此这般来思考这种诗意经验，我们也就已经让这种经验处于与思的近邻关系中了。然而，我们却不能认为，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将取代一种诗意经验，更能把我们引向光明，并且也许会揭开重重阴霾。在这里，一种思想之力所能及，乃取决于它是否以及如何倾听那种允诺——在此允诺中，语言之本质作为本质之语言而说话。可是，我们试图为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提供一个可能性，我们的尝试寻找着一种与诗的近邻关系，这样做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如下猜度：诗与思当有着近邻关系。也许这一猜度吻合于那个我们还仅仅对之做了一番模糊的倾听的苛求：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


  为了揭示那种在语言上取得运思经验的可能性，我们寻找诗与思居于其中的近邻关系。这是一个奇怪的开端——我们对诗与思都鲜有经验。但我们好歹还是知道两者的。在诗歌和哲学的名义下，我们就知道了许多关于诗与思的事情。我们也不是盲目地在我们的道路上寻找诗与思的近邻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倾听了《词语》一诗，并且由此把一种有关语言的诗意经验收入眼帘中了。带着所有保留条件，我们不妨把这种诗意经验综括在那种弃绝之道说中：“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一俟我们考虑到，这里所指说的乃是词与物的关系，从而也即语言与某个当下存在者本身的关系，我们便把诗召唤到一种思的近邻那儿来了。但思并没有从中看到什么生疏的东西。实际上，物与词的关系是通过西方思想而达乎词语的最早的事情之一，而且是以存在与道说（Sein und Sagen）之关系的形态出现的。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思，以至于它以一个独一无二的词语道出自身。这个词语就是λόγος［逻各斯］。这个词语同时作为表示存在的名称和表示道说的名称来说话。


  而对我们来说更感错愕的事情乃在于，这里并没有取得任何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也即语言本身并没有按那种关系合乎本己地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由此可知，格奥尔格的诗意经验命名了某种古老的东西，这种古老的东西早已击中了思想，并且从此以后就把思想囚锢起来了——尽管是一种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既陈腐又难以辨别的方式。无论是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还是有关道说的运思经验，都没有把在其本质中的语言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尽管从早期西方思想直到格奥尔格的后期诗作，思想深入地思了语言，而作诗诗化地表达了语言中令人激动的东西。但何以语言的本质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作为本质的语言把自己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我们就只能加以猜度了。有迹象表明，语言之本质断然拒绝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也即达乎我们在其中对语言作出陈述的那种语言。如果语言无处不隐瞒它在上述意义上的本质，那么，这种隐瞒（Verweigerung）就归属于语言之本质，因此，语言不光是在我们以通常方式说它的时候抑制着自身，而且，语言的这种自行抑制乃取决于这样一回事情：语言随其渊源抑制自身，并且由此对我们通常的观念拒绝给出它的本质。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能再说，语言的本质是本质的语言，除非第二个词组中的“语言”一词所表示的是不同的东西，根本上是表示语言本质（Sprachwesen）之隐瞒在其中说话的那个东西。因之，语言之本质就以其最本己的方式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了。我们不可再回避这个问题了；相反，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猜度，何以语言本质之特有“语言”太容易地被忽视了。其原因之一也许在于，道说的两个突出方式——诗与思——没有合乎本己地被寻找出来，也即没有在它们的近邻关系中被寻找出来。但人们往往对诗与思夸夸其谈。诗与思这个说法早已成了空洞的措辞，被人们叨嚷不休。也许，只要我们牢记在“诗与思”这个短语中的“与”能够表示诗与思的近邻关系，那么，这个“与”就获得了它的全部内涵和规定性。


  不待说，我们立即就要求作出一种说明：这里所谓的近邻关系为何，关于这样一种近邻关系的谈论具有和可能具有何种正当性。这个词本身告诉我们，在他人之邻并与他人一起居住者，就是近邻。这个他人本身也由此成为一个人的邻居。所以，近邻关系之产生乃由于某人定居于另一个人的近处。近邻关系是某人面对另一个人居住这样一回事情的后果和结果。因此，关于诗与思之近邻关系的谈论就意味着，诗与思想互面对而居住，一方面对着另一方而居住，一方定居于另一方的近处。这种关于近邻关系之特性的解说乃是某种形象化的谈法。抑或我们已经对事情有所道说了么？那么何谓“形象化的谈法”？我们迅速地作出这一答复，而没有想到，只要什么是谈论（Rede），什么是形象（Bild），语言如何以形象说话，以及语言究竟是否以形象说话等等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以某种可靠的方式来援引这个答案。因此，我们在此还远远没有解决一切问题。让我们守住最迫切的事情，也即去寻找诗与思的近邻关系，现在也就是：诗与思的相互面对（Das Gegen-einander-über）。


  幸好我们既不需要去发现这种近邻关系，也不需要去寻找这种近邻关系了。我们已经栖身于这种近邻关系中了。我们就在这种近邻关系中活动。诗人的诗向我们说话。面对这首诗，我们已经有所思索了，尽管还只是粗略大体的思索。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诗人之弃绝如是说。对此我们曾说过，这里揭示的是词与物的关系；进一步，物在这里指任何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当下存在者。至于“词语”，我们也说过，它不光是处于一种与物的关系中，而是：词语才把作为存在着的存在者的当下之物带入这个“存在”（ist）之中，把物保持这个“存在”之中，与物发生关系，可以说供养着物而使物成其为一物。因之，我们曾说，词语不光处于一种与物的关系之中，而且词语本身就“可以是”（sei）那个保持物之为物、并且与物之为物发生关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发生关系的东西，词语就可以是：关系本身。


  对某些人来说，这一番对诗的思索兴许是不必要的，并且显得强求和蛮横。但这里要紧的是，在那种与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的近邻关系中为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找到一个可能性。这一点现在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去留心诗与思居住于其中的那种近邻关系。但奇谲的是，近邻关系本身始终是不显明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情形亦然。我们生活在近邻关系中；倘若要我们说出这种近邻关系何在，我们便会落入窘境。然而，此种窘境只不过是那种古老的、广大的、我们的思想和道说随时随地都置身于其中的窘境的一个特殊情形而已——尽管也许是一个突出的情形。我们指的是何种窘境呢？是指这样一种窘境：我们不能——如果能，那也只是稀罕的、很勉强的——纯粹从其本身而来经验一种在两个物之间、在两个本质之间起支配作用的关系。我们马上就根据当下处于关系中的东西来设想这种关系。我们很少理解，这种关系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从何而来产生，以及它如何作为这种关系而存在。所以，虽然把近邻关系表象为一种关系是正确的，这种表象也切合于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但是，这种表象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诗是否定居于思之近邻，或者思是否定居于诗之近邻，或者两者是否相互定居于对方的近邻之中了。诗在道说之要素中活动，思亦然。如若我们来对诗作一番沉思，我们立即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思活动于其中的同一要素中了。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确定：诗是否根本上就是一种思，或者，思是否根本上就是一种诗。诗与思的本真关系由何来决定，这种我们十分随便地称之为本真关系的东西根本上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都还是晦暗不明的。然而，不论我们怎样来理解诗与思，总是已经有一个相同的要素接近于我们了——那就是：道说（Sagen），无论我们对此是否有专门的留心。


  更有甚者：诗与思不光是在道说之要素中活动，而且它们同时也把它们的道说归功于那些我们几乎还未予关注甚或收集的有关语言的多样经验。在我们尚未关注或收集这些经验之处，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对那个东西的充分考察，这个东西在我们眼下的沉思中愈来愈密切地与我们相关涉——那就是：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也许这种近邻关系根本就不是什么单纯的结果，不是那种唯由于诗与思相互定居于对方之中而导致的结果；因为诗与思在能够开始进入相互面对的状态中之前就已经相互归属了。道说乃是诗与思的同一个要素；而道说之成为诗与思的“要素”，其方式全然不同于水之于鱼和空气之于鸟——道说之成为诗与思的要素，其方式就是我们不得不停止谈论这个要素，因为道说不光“承荷”着诗与思，并且提供出诗与思横贯其中的那个领域。


  所有这一切无疑说来容易，很容易得到表达，但尤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却是难以经验到的。我们试图在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之名下来思索的东西，大相径庭于表象性联系的一种单纯持存物。所谓的近邻关系是无所不在的，贯穿于我们在这大地上的逗留和我们在其中的漫游。可是，由于今天的思想总是愈来愈坚定、愈来愈专一地变成了计算，所以，它投入了所有可用的力量和“兴趣”，来计算人如何能够马上在无世界的宇宙空间中立身。这种思想就要把大地之为大地抛弃掉了。作为计算，这种思想愈来愈迅速和狂热地趋向于对宇宙空间的征服。这种思想本身就是那种或许能把一切都逐入虚空之中的力量的爆发。从这种思想那里产生出来的剩余，毁灭性机械之运转中的技术过程，只不过是把疯狂打发到无意义之极致的最终的阴险过程。早在1917年，格奥尔格就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伟大颂歌《战争》中写道：“这些是火焰的标志，而不是音信”（《新王国》，第29页）。


  我们力图专门考察诗与思之近邻关系。这种尝试已使我们面临一个独特的困难。倘若我们竟想不假思索地放过这个困难，那么，我们这几个演讲的路程和在此路程上的行进就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个困难反映在我们的第一个演讲已略有触及、而在本演讲中与我们直面相逢的事情那里。


  当我们倾听于诗人，并且以我们的方式来思索诗人之弃绝所道说的事情，我们就已经逗留于这种近邻关系中了；但我们又没有逗留于这种近邻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经验到这种近邻关系本身。我们还没有踏上通向这种近邻关系的途中。我们必须先返回到我们真正已经逗留于其中的所在。这种栖留着的返回，向着我们已经存在的地方的返回，比起向我们尚未在和永远不会在的地方的匆忙远游，不知要困难多少倍——除非我们是那种与机械相适应的技术怪兽。


  返回到人之本质注131之处所的步伐所要求的东西，全然不同于那种进入机械世界的进步。


  返回到我们（真正）已经逗留于其中的地方，这乃是我们在眼下所必需的思想道路上的行进方式。如果我们留心关注这条道路的特性，则最初令人烦恼的一种纠缠不清的假象就烟消云散了。我们谈论语言，但这种谈论始终似乎只是关于语言的；而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语言而来，注132在语言中让语言本身即语言之本质向我们道说。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担心思想不再让作诗达乎其词语，而倒是把一切都拉扯到思想道路上来，就过早地中断我们已经开始了的、与我们所倾听的诗意经验的对话。


  我们必须大胆冒险，在与这首诗的近邻关系中，在与这首诗的精华之所在的最后一节的近邻关系中，来来回回地行进。我们力图重新去倾听那被诗意地道出的东西。我们要猜度什么可能是对思想的过高期望，并且就从这一点开始。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我们再度把最后这行诗改写为：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听来即使不像一个定理，也几乎是一个陈述句了。唯有在并不缺失词语从而存在着（ist）词语之处，一物才存在。但如果说词语存在，那么词语本身也必定是一物；因为“物”在此指的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任何东西：“遥远的奇迹或梦想”。或者，词语——当它说话时——作为词语根本不是物，不是诸如此类的存在者？词语是一虚无吗？那么词语又何以促成物去存在。赋予存在的难道不是必须格外地和首先地本身就“存在”，从而必须是最具存在者特性的东西——比存在着的物更具存在者特性的东西吗？在此视野中，事情真相必然向我们表现出来，只消我们为某个存在者计算出充足的原因，这个充足的原因把存在者确立为原因之结果和作用，并由此使之满足于我们的表象。所以，如果词语能赋予物以“存在”，那么词语也必须先于任何物而存在——也就是说，词语必然本身就是一物。我们于是看到了事情真相，原来是词语这个物赋予另一个物以存在。可是诗人却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词与物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分隔的。我们自以为已经在最初聆听中理解了诗人；但是，可以说我们在思索时几乎没有触着这行诗，这行诗所道说的东西沉入一片暗冥之中。本身不是任何物的词语，不是任何“存在着”（ist）的东西的词语，逸离我们而去。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仿佛就与诗中的宝石那里发生的事情相同。也许诗人以“丰富而细腻的宝石”所指的就是词语本身吗？若然，在诗意地预感到词语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物之际，格奥尔格就在女神那里为宝石祈求一个词语，也就是为词语本身祈求一个词语了。但命运女神却向诗人昭示：“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在命运提供出语言来命名和创建存在者，从而使存在者存在并且作为存在者熠熠生辉之处，是找不到表示词语的词语的。表示词语的词语虽说是一份宝藏，但绝不能为诗人之疆域所赢获。思想能赢获这份宝藏吗？如果思想试图沉思诗意的词语，那就表明，词语、道说是不具有任何存在的。然而，我们通行的观念却抗拒这种对词语和道说的诋毁。说到底我们每个人在文字和声音中看和听的都是词语嘛！词语存在；它们能够像物一样存在，是我们的感官可以把捉的东西。要引用一个最粗浅的例子的话，我们只需要打开一本词典即可。词典中充斥着印刷的物。当然啰！其中全然是词语而没有一个独一的词语。因为一本词典既不能容纳也不能包含这个词语，这个使诸多词语（Wörter）达乎词语而表达出来的词语。这个词语（Wort）何所属？这种道说（Sagen）何所属？


  这样，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就给了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词语——不是物，不是任何存在者；相反，当词语可用于表示物时，我们就理解了物。于是物“存在”。但这个“存在”（ist）的情形如何？物存在。这个“存在”本身也还是一个物，一个可以叠加到另一个物上，犹如一顶帽子戴到另一个物上的东西吗？我们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存在”——作为系于另一个物身上的一个物的“存在”。“存在”之情形犹如词语之情形。与词语一样，“存在”也很少是存在着的物中的一员。


  我们突然从仓促立论的昏庸状态中醒来，洞察到另一些东西。


  在有关语言的诗意经验所道说的东西中蕴涵着这样一种关系，即本身并不“存在”的“存在”（ist）与同样也不是什么存在者的词语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存在”（ist）还是“词语”，都没有获得物之本质，即存在；此外，“存在”（ist）与词语——其使命就是每每给出一个“存在”——的关系也没有获得存在。但即便如此，无论是“存在”，还是词语及其道说，都还不能被逐到纯粹虚无的空洞中去。那么，当我们的思想追踪那种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时，这种诗意经验显示出什么呢？它指示出那种值得思的事情，后者自古以来就是思想所指望的东西——尽管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这种诗意经验显示出有（es gibt）而不“存在”（ist）的东西。词语也是一个有的东西——或许不光也是有的东西，而是先于一切地是有的东西，甚至是这样：在词语中，在词语之本质中，给出者遮蔽着自身。按照实情来思索，我们对于词语绝不能说：它存在（es ist）；而是要说：它给出（es gibt）——这不是在“它”给出词语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在词语给出自身这一意义上来说的。词语即是给出者。给出什么呢？根据诗意经验和思想的最古老传统来看，词语给出：存在。于是，我们在运思之际必须在那个“它给出”中寻找词语，寻找那个作为给出者而本身绝不是被给出者的词语。注133


  我们知道，“有”（es gibt）这个短语有各种用法，例如我们说，“在朝阳的山坡上有草莓”。“有”在法文中叫il y a。上句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阳的山坡上有草莓；注134我们能够找到在那里生长的草莓。但我们眼下的沉思对“有”这个短语做了不同的使用。我们并不是说：有词语；而是说：它，即词语，给出……。注135于是，有关这个“它”（es）——许多人有理由对之大感畏惧——的整个幽灵便逃之夭夭了。可是值得思的事情保持着，它实际上才刚刚显露出来。我们用“它，即词语，给出”这个短语来命名这一简单的、不可把捉的实情；这一实情揭示自身为真正值得思的事情，而对此事情的规定还普遍地缺乏尺度。也许诗人知道这种尺度。但诗人的作诗（Dichten）学会了弃绝，却又没有经由弃绝而丢失什么。不过，这当儿宝石却逸离了诗人。确实如此。但宝石之逸离也就是词语之被隐瞒。隐瞒乃是扣留。在此恰恰显现出词语所特有的支配作用是多么令人惊奇。宝石绝没有化为乌有。词语并没有沦于完全无能于道说的地步。诗人没有否弃词语。而宝石确实退隐于神秘的令人惊奇的奇异之中了。因此，正如《歌》的开篇的题词所说的，即使到现在，这位诗人也还要思忖，甚至比以往思忖更多；他也还要适应一种道说，全然不同于以往。这位诗人在唱歌。诗人唱的第一首歌是无标题的，唱的无非是他所预感到的词语的神秘——词语在隐瞒中把它被扣留起来的本质带到了近处。这首歌吟唱了词语的神秘，它令人惊奇地——也即以诗意的追问方式——在三行一节的三节诗中吟唱了词语的神秘：


  
何种大胆轻松的步伐
 漫游在祖母的童话园
 那最独特的王国？


 吹奏者银铃般的号角
 把何种唤醒的呼声
 逐入道说的沉睡丛林？


 何种隐秘的气息
 弥漫在灵魂之中
 那刚刚消逝的忧郁的气息？

  


  除了诗句开头的词语外，格奥尔格往往把所有的词语都小写。注136引人注目的是，在上面这首诗中却出现了一个唯一的大写词语。这个大写的词语就是位于中间一节末尾的“道说”（Sage）一词。诗人本可以给这首诗加上一个标题，即“道说”。但诗人没有这样做。这首诗吟唱词语所具有的遥遥未至的支配作用的神秘切近。诗以不同的方式道说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从中被道说的同一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所思的“存在”（ist）与非物的词语的关系。


  诗与思的近邻关系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说方式之间感到束手无策。在诗人的歌中，词语好像是神秘的奇迹。而我们对“存在”与非物的词语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运思直面于某种值得思的事情，后者的面貌浑然失落于不确定之中。在歌中，是出现在一种完成了的吟唱着的道说中的奇迹；在我们的运思中，则是出现在一种几乎不可确定的、又绝非吟唱的道说中的值得思的事情。这如何可能是那种使诗与思得以在切近中居住的近邻关系呢？看来，诗与思两者倒是尽其可能地背道而驰的。


  但我们却要细心领会这样一个猜断，即诗与思的近邻关系在其道说的这一最广大的分离中遮蔽着自身。这种分离乃是诗与思真正的相互面对。


  我们必须摈弃以下看法，即认为诗与思的近邻关系无非是对道说的两种方式作一个绕舌的、模糊的混合，在那里一方向另一方索取不可靠的借贷。到处都会有此种假象。但实际上，诗与思从它们的本质而来就由一种微妙而清晰的差异保持着分离，各个保持在它们本己的暗冥之中：那是两条平行线，希腊文叫 παρὰἀλλήλω，即平行地、相对地、以各自方式超出自身。如果分离意味着切割为无关联的东西，那么，诗与思就并不分离。平行线交汇于无限。在那里平行线交汇于一个并非由平行线本身所作出的断面上。通过这个断面，平行线才被切入也即被绘入它们相邻的本质之剖面图中。这样描绘出来的图画就是图样。注137此图样把诗与思带入相互切近之中而绘制出来。诗与思的近邻关系并不是那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即并不是由于诗与思首先——人们不知道从何而来——相互吸引到切近之中并由此来确立这种切近。把诗与思带到近处的那个切近（Nähe）本身就是大道（Ereignis），由之而来，诗与思被指引而入于它们的本质之本己中。


  但如果诗与思的切近是这样一种道说，那么，我们的思便得以进入一种猜度：大道（Ereignis）乃作为那种道说（Sage）而运作，而在此种道说中语言向我们允诺它的本质。语言之允诺（Zusage）并非漫无边际，空空如也。这种允诺已经切中其目标。它切中的目标除了人之外还能是谁呢？因为人之为人，只是由于人接受语言之允诺，只是由于人为语言所用注138而去说语言。


  


  
三


  


  这三个演讲都为了一种尝试，意在把我们带向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第一个演讲倾听了一种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它在运思中追踪这种诗意经验。如此这般运思之际，它已经逗留在诗与思之近邻关系的范围中了。它在这种近邻关系中来回运动。


  第二个演讲思索这种运动的道路。现代人的观念完全是受科学技术的计算冲压而成形的。在这种现代观念看来，知识的对象乃是方法的组成部分。方法则服从那种对一条道路的极端败坏和蜕化。


  相反，对于审慎的运思而言，道路乃属于我们称之为地带的那个东西。约略说来，地带作为地带化的东西乃是有所开放的澄明，注139在其中被照明者与自行遮蔽者同时进入敞开的自由之中。地带之开放和庇护是那种开辟道路的运动，注140这种开辟道路的运动产生出那些归属于地带的道路。


  深入充分地来思考，道路就是让我们通达的东西，而且，它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be-langen）而伸向我们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仅仅在通常意义上理解这里的动词 belangen，它的意思就是控告、审问。但我们也可以在深层的意义上来思这个 Be-langen，其意即相关（be-langen）、传唤（be-rufen）、照拂（be-hüten）、保存（be-halten）等。而 Be-lang注141就是：在伸向我们的本质之际要求它并且因此让它进入它归属之处的那个东西。道路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在这里，表面看来，当我们在如此这般思索 Be-langen 之际，似乎我们是任意地操纵了语言。如果我们用人们通常的理解来衡量我们现在所列述的 Be-langen 的意义，那么，我们确实可以从中见出一种任意。然而，沉思的语言用法不能受制于人所共有的、通常的意义理解；而毋宁说，它必须受语言为我们备下的隐蔽财富所引导，以便这些财富为语言之道说而关涉或传唤我们。地带作为地带首先产生道路。地带开辟道路。我们是在下述意义上倾听 Be-wёgung 一词的，即：首先产生和创建道路。通常我们理解的“运动”的意思是：施予作用而使某物变换位置，使某物增加或减少，总之是使某物发生变化。而be-wёgen 却意味着：给地带配备道路。注142按照施瓦本-阿伦玛尼地区方言的古代用法，wёgen 可以表示：开辟一条道路，例如，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开一条路。


  作为“提供道路”的“开辟道路”（Wёgen und Be-wёgen）和作为“让通达”（das Gelangenlassen）的“道路”（Weg），与动词“衡量”（wiegen）、“冒险”（wagen）和“波动”（wogen）有着相同的源流。也许“道路”一词是语言的原始词语，它向沉思的人允诺自身。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叫做“道”（Tao），“根本上”就意味着道路。但由于人们太容易仅仅从表面上把道路设想为连接两个位置的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道说的东西的。因此，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注143


  然而，“道”或许就是为一切开辟道路的道路，由之而来，我们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也许在“道路”、“道”这个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注144如果我们让这一名称回复到它的未被说出状态之中而且能够之样做的话。也许方法在今天的统治地位的谜一般的力量也还是、并且恰恰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方法尽管有其效力，但其实只不过是一条巨大的暗河的分流，是为一切开辟道路、为一切绘制轨道的那条道路的分流。一切皆道路。注145


  我们的演讲正在通向诗与思之近邻关系范围内的途中，要去展望一种在语言上取得经验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猜度说，我们所谓的近邻关系是这样一个处所，它许可我们去经验语言的情形。许可和允许我们做某事，也就是给我们一种可能性，一个使……有可能的东西。如此理解的可能性，一种使……有可能的东西，其意不同于单纯的机会，并且多于单纯的机会。


  第三个演讲意在特别地把我们带向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使我们能够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为此不光需要我们保持在我们已经踏上的在诗与思之近邻关系范围内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在这种近邻关系中四下环顾，看看它是否以及如何显示出某种改变我们与语言的关系的东西。但是，就那条把我们带入使有可能者之中的道路而言，我们已经说过，它仅只把我们引向我们已经在的地方。这里的“仅只”并不表示某种限制，而是指示着这条道路的纯粹质朴性。道路让我们通达与我们相关的东西那里，我们已经逗留于这个与我们相关的东西的范围中了。于是人们会问：为什么还有一条通向那里的道路呢？答曰：因为我们在我们已经在的地方，而这一番在的方式很特别——我们同时也不在那里，原因就在于我们本身还没有适当地获得那与我们的本质相关的东西。让我们通达我们已经在的地方的那条道路需要一种远远领先的护送，这是不同于任何其他道路的。这种护送包含于我们在第一个演讲快结束时匆匆指出的那个引导词中。我们还没有解说这个引导词的路标作用。我们也根本作不了这种解说。因为第二个演讲想必已经首先特别地向我们指出了一个地带，这个地带包含着那条由先行召唤着的引导词来护送的道路。这个地带显示在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中。近邻关系意味着：居于切近中。诗与思乃是道说的方式。而那个把诗与思共同带入近邻关系中的切近（Nähe），我们称之为道说（Sage）。我们猜度，语言之本质就在道说中。道说（sagen），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叫 sagan，意思就是显示 （zeigen），即：让显现（erscheinen lassen），既澄明着又遮蔽着之际开放亦即端呈出我们所谓的世界。澄明着和掩蔽着之际把世界端呈出来，这乃是道说的本质存在。那个有关在诗与思之近邻关系范围内的道路的引导词包含着一种指示，我们要听从这种指示而通达诗与思的近邻关系由之得到规定的那个切近之中。


  
这个引导词就是：
 语言的本质：
 本质的语言。注146

  


  这个引导词给出关于语言本质（Sprachwesen）的原始消息。现在，我们要尝试更为清晰地倾听这一原始消息，使之变得更具有暗示作用，从而为我们暗示出那条道路，那条让我们通达那个已经与我们相关的东西的道路。


  
    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

  


  两个短语被一个冒号分开，一个短语是另一个短语的颠倒。如果整个句子是一个引导词，那么这个冒号必定指示出，冒号前的内容是在冒号后的内容中公开出来的。在整个引导词中发生着一种开启和暗示，这种开启和暗示指向我们根据第一个短语而没有在第二个短语中猜度到的东西；因为第二个短语绝不仅仅是对第一个短语的单纯词序上的变换。如果是这样，那么，不但冒号两边的词语“本质”和“语言”说的不是相同的东西，而且短语的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种在语法观念（也即逻辑和形而上学观念）视界内的解说可以使我们稍稍接近事情本身， 尽管这种解说绝不能达到那个引导词所命名的事情真相。


  在冒号前的短语“语言的本质”中，语言是主词，其存在有待规定。自柏拉图以来，某物之所是，τὸ τίἐστιν，即什么存在（Wassein），就包含着人们通常称之为“本质”（Wesen）即某物的 essentia ［本质］的那个东西。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本质，在人们后来所谓的概念或观念中得到了界定；借助于概念或观念，我们便获得和把捉到某物是什么。大体看来，冒号之前的这个短语意思就是说：一旦我们进入可以说由冒号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我们便把握了语言是什么。而冒号开启出来的即是本质的语言。在“本质的语言”这个短语中，“本质”充当着为语言所具有的主词作用。但“本质”一词现在不再意指某物是什么了。我们把“本质”解作一个动词，如同“在场着”和“不在场着”的“本质现身”。注147动词“本质现身”（wesen）意谓“持续”（währen）、“逗留”（weilen）。但“它本质现身”注148这个短语的意思要多于单纯的“它持续和延续”。“它本质现身”意味着：它在场，在持续之际关涉我们，并且为我们开辟道路。这样来看，本质所命名的就是持续者，就是在一切事物中关涉我们的东西，因为它为一切开辟道路。因此，引导词中的第二个短语“本质的语言”就表示：语言归属于这一本质现身者，是那个为一切开辟道路的东西所特有的，因为后者乃是一切事物的最本己特性。为一切开辟道路者通过说话来开辟道路。注149不过，依然模糊不清的事情是，我们应如何去思这个本质现身者；尤为模糊不清的事情是，这个本质现身者如何说话；最为模糊不清的事情是：什么叫说话（sprechen）。这乃是我们关于语言之本质的沉思的关键所在。但我们的沉思已经行进在一条特定的道路中了，也即说，已经行进在诗与思之近邻关系中了。在这条道路上，上面的引导词给我们一个暗示，但没有给出答案。但这个暗示能向何方暗示？它仅仅暗示出规定着诗与思之近邻关系的那个东西。近邻，亦即在切近中居住，是从切近处获得其规定性的。然而，诗与思乃是道说的方式，而且是道说的突出方式。如果道说的这两种方式由于它们的切近而应该是相邻的，那么，切近本身必定以道说的方式运作。这样，切近与道说或许就是同一者。要求思想去思这样一回事情，未免是一种恶劣的苛求。其恶劣之处不可缓免。


  倘若我们终于能够成功地达到上面这个引导词所暗示的地方，我们也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有可能从我们所熟悉的语言那里取得一种经验了。所以，事关宏旨的是，我们要遵循前面所说明的引导词给我们的暗示的指引。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引导词改写为：


  作为语言而关涉于我们的东西是从作为为一切开辟道路者的道说那里获得其规定性的。一个暗示离开一方而向另一方来进行暗示。这个引导词离开关于语言的通行观念而向作为道说的语言的经验来进行暗示。


  暗示以多种方式进行暗示。一个暗示能够如此简单而又完满地把它所暗示的东西暗示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纵身于其中。但一个暗示也可能这样来暗示，即：它首先并且久久地把我们引向可疑的东西，它离开那里来暗示，反而仅仅让它所暗示的东西被猜度为值得思的东西——对这个值得思的东西来说还缺乏适恰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引导词所给出的暗示就是这种暗示。因为语言之本质是通过如此多样的规定性而为我们所熟悉的，以至于我们很难摆脱这些规定性的纠缠。而另一方面，这种摆脱容不得任何暴力，因为传统始终是富于真理的。因此之故，我们理当首先对我们通常的语言观念有所思索；即便只作一种粗略的思索，但终究也是对两种道说方式即诗与思的近邻关系所暗示出来的那个东西的先行洞察了，亦即对作为切近的道说（die Nähe als die Sage）的先行洞察了。如若我们径直把语言当作某个在场之物来加以表象，那么，语言就表现为说话活动，语言器官即嘴、唇、舌的活动。在说话活动中，语言显示自身为一个在人那里出现的现象。长期以来，语言就是由此而来被经验、表象和规定的；西方语言给予自身的那些名称——γλῶσσα，lingua,langue,language等注150——就证实了这一点。语言是舌头。谈论圣灵降临奇迹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3-4行写道：


  καὶ ὤφθησαν αὐτοῖς διαμεριζόμεναι γλῶσσαι ὡς εὶ πυρός … καὶ ἤρξαντο λαλεῖν ἑτέραιs γλώσσαις.注151


  拉丁文《圣经》的译文如下：Et apparuerunt illis dispertitae linguae tamquam ignis … et coeperunt loqui variis linguis。路德的译文如下：“又有舌头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来，犹如火焰……他们就开始用别的舌头传道”。但这里并没有把他们的说话当作单纯的舌之能力，而是认为这种说话充满着 πνεῦμα α＇γιον，即神圣的气息。在这里所指出的圣经语言观之前，希腊人早就对语言本质做了描绘，这种描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决定性的表述。λὸγος ［逻各斯］，即陈述，是根据有声的说话现象而得到表象的。亚里士多德有一篇文章，后来被冠以 περὶ ἑρμηνείας ［论解释］之名，即 de interpretatione，《解释篇》；在这篇文章开头，亚里士多德写道：


  
有声的表达（声音）是心灵的体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声音的符号。而且，正如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并不相同，说话的声音对所有人来说也是不同的。但它们（声音和文字）首先是符号，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心灵的相同体验，而且，与这些体验相应的表现的内容，对一切人来说也是相同的。注152

  


  亚里士多德这几句话构成了一个经典的段落，它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有声表达的语言所具有的结构：字母乃是声音的符号，声音乃是心灵的体验的符号，心灵的体验乃是事物的符号。符号关系构成了这个结构的支柱。可是，如果我们不作更准确的规定就泛泛谈论符号，谈论某个标志着另一个事物、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另一个事物的东西，那么，我们上面所做的概括就未免太粗野了。尽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使用了 σημεῖα 即符号这个词，但同时，他也谈到 σύμβoλα ［相互保持者］和 όμοιώματα ［相应者］。


  这里事关宏旨的是，我们要从根本上看清符号关系的整个结构，因为这个结构尽管变化多端，但对后世的所有语言研究来说始终是决定性的。


  人们根据有声表达意义上的说话活动来表象语言。但这种表象难道不是没有触及到那种无论何时对任何语言来说都是可证实的和本质性的内涵吗？确实如此。我们也绝不可以为，我们是想把作为一种肉体现象的有声表达贬为语言中的纯粹感性因素，以便把人们所谓的所说之含义内涵和意义内涵抬高为精神因素，即语言的精神。亟待思索的事情是，在上述种种对结构的表象方式中，语言的肉身因素，亦即语言的声音特征和文字特征，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经验？单单把声音与生理学所表象的肉体挂起钩来，并且把它归入形而上学所说的感性领域，这是否就够了呢？诚然，我们可以在生理学上把表达和声音解释为音响的产生过程。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说话活动中的声音和音调的本性是否因此就被经验到了，并且被收入我们的眼帘中了。人们倒是指出了语言中的旋律和节奏，从而指出了歌唱与语言的血脉关系。但愿不会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同样也从生理学和物理学的视界出发，也就是以最广义的技术-计算方式，来表象旋律和节奏。这样做固然也能获得许多正确的东西，但大约绝不能获得本质性的东西。发声、鸣响、回音、萦绕和震颤，凡此种种，同样都是语言的固有特性，正如语言之所说是具有某种意义的。但我们对这一特性的经验还是十分笨拙的，因为到处都有形而上学的—技术的说明方式在横行作祟，使得我们不能对事情作出恰当的沉思。就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即我们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这样一回事情，也几乎未曾得到过思索。方言的差异并不单单，而且并不首先在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在方言中各个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注153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当然，如果我们失去了大地，我们也就失去了根基。


  在颂歌《日耳曼尼亚》第五节中，荷尔德林让宙斯的鹰向“神最宁静的女儿”说：


  
因为你梦想，在中午离别之际，
 隐秘地，让我留给你一个信物，
 留下口之花朵，任你寂寞地说。
 而你，有福的人哪，沿着河流，
 也赠送大量金子般的话，它们
 不息地流入所有地带之中。

  


  语言是口之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向着天空之花绽放花蕾。


  哀歌《乡间行》第一节唱道：


  
因此我甚至盼望，当我们开始心有所愿，
 我们的舌头刚刚启动，
 词语已被寻获，心灵已开放，
 从狂醉的额头涌出崇高的沉思，
 于是天空的花朵才吐艳，恰如我们的花朵，
 闪亮的天空才向我们的眼睛敞开。

  


  参照我在这三个演讲中所作的尝试，亲身去沉思荷尔德林的这些诗句，以便最终能够洞察到语言之本质如何作为道说，作为那个为一切开辟道路的东西公布自身——凡此种种，必须由在座诸位自己去完成了。只有一个词语，即这位诗人关于词语所说的一个词语，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在此我们必须适当地去倾听这一个词语赖以说话的那些诗句的聚集。


  那些诗句见于哀歌《面包和美酒》第五节的结尾处：


  
人就是这样；假如财富就在当前，如同一个神
 亲自用礼物照料着他，他却浑然不觉。
 他首先必得承受；但现在他命名他的无上珍宝，
 现在，为此就必然生成词语，犹如花朵开放。

  


  为了深思这些诗句，我们大有必要思索一下荷尔德林本人在这段诗的另一个稿本中所写的诗句——尽管那是要求我们作一种更为深入沉思的诗句：


  
关于这种到达的词语却长久而沉重
 瞬间是白色的（明亮的）。天国诸神的奴仆们
 却精通大地，他们迈向深渊的步履
 更有年轻的人性，但在深处却已然苍老。

  


  （参看《全集》，海林格拉特编，第四卷第2册，附录，第322页）


  又是词语在地带中显现，这个地带决定大地和天空成其为世界地带（Weltgegenden），因为它使大地和天空，深处的涌动和高远的力量相互遭遇。又是：“词语，犹如花朵”。


  倘若我们想把荷尔德林在“词语，犹如花朵”这个短语中所作的命名当作一个比喻，那么，我们就依然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


  哥特弗里德·伯恩在其异乎寻常的演讲《抒情诗问题》（1951年，第16页）中说：“这个‘犹如’始终是幻景中的一道裂痕，它引证、比较，但不是一个原初的设定……”，它是“语言张力的松懈，是创造性转换的削弱”。伯恩这一解释固然普遍地适合于大大小小的诗人们，但它并不适合于荷尔德林的道说。伯恩也还只是把荷尔德林的诗——尽管站在他的立场上是正确的——看做一种“植物标本”，一种对枯死植物的收集。


  “词语，犹如花朵”——这不是什么“幻景中的一道裂痕”，而是唤醒最开阔的眼光；这里并没有“引证”什么，而是把词语隐藏到它的本质渊源之中。这里并不缺乏“原初的设定”，因为这是词语从其开端而来的产生；这里并非“创造性转换的削弱”，而倒是有一种能听之纯一性（Einfalt des Hörenkönnens）的柔和力量。人造卫星是“一种创造性转换”，但它不是诗歌。伯恩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他本身的归属。他承受了这一认识。这使得他的诗作有了分量。


  如果把词语称为口之花朵或口之花，那么，我们就倾听到语言之音的大地一般的涌现。从何处涌现出来？从道说中，从那种在其中发生着让世界显现这样一回事情的道说中。音（das Lauten）从鸣响（das Läuten）中发出，从那种召唤着的聚集中发出，这种对敞开者敞开的聚集让世界在物那里显现出来。这样，声音的发声者就不再单单被归为肉体器官方面的事情了。这就摆脱了对纯粹语言材料作生理学-物理学的说明的视界。语言的发声者，语言的大地因素（Erdige），被扣留在调音之中，后者使世界构造的诸地带一齐游戏而相互协调。注154这样一种对说话（Sprechen）的发声者及其出自道说（Sagen）的渊源的揭示初听起来必然是模糊不清的，是令人诧异的。但它指向简单质朴的事情。一旦我们重新去留心我们如何无处不在通向各种道说方式之近邻关系的途中，我们就能洞察这些简单的事情。作为道说方式，诗与思本身一向是别具一格的。诗与思的近邻关系绝不是两者从何分得的，仿佛两者在它们的近邻关系之外也能够自为地成其所是似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它们的近邻关系之中，并且根据这种近邻关系，亦即从规定着近邻关系本身的东西而来，去经验诗与思。可以说，近邻关系并不首先产生出切近，倒是切近居有着近邻关系。然则什么叫切近呢？


  一旦我们试图沉思这个切近，我们就已经横下心来，要走上一条漫长的思想道路了。我们眼下所能做到的只是几步而已。这几步不是向前推进，而是返回，回到我们已经在的地方。这几步并不构成一个由此及彼的相继的序列——那顶多是一个表面的假象。而毋宁说，这几步顺应一种向同一者（das Selbe）的聚集，并且转回到这个同一者中。看起来像是一条节外生枝的弯路，实际上是一种进入，即进入那种规定着近邻关系的本真的开辟道路之中。这就是切近。


  如果我们指出切近，那就有遥远显露出来。作为对象之距离的不同大小，切近和遥远处于某种对立之中。通过计算间距的长短，我们便测定出距离的大小。在此被测定的间距的尺度始终取自一种延展；根据这种延展，沿着这种延展，间距大小的测定数值被计算出来。通过把某物从另一物旁边拉过去，从而按照另一物来测量某物，这在希腊语中叫 παραμετρεῖν。我们根据那些延展，沿着那些延展，来测量作为距离的切迫和遥远；这些延展就是“现在”（Jetzt）的前后相继，亦即时间，以及各个位置的上下左右前后的相互并存，亦即空间。对于计算性表象思维来说，时间和空间表现为用于测量作为距离状态的切近和遥远的参数。但时间和空间不仅仅充当参数；在这一参数特性中，它们的本质即刻被耗尽了。这一参数特性的胚胎形式很早就呈现在西方思想中了；继之在现代进程中，这种特性通过西方思想而被固定为决定性的观念了。


  即便最新的理论，亦即时空测量的最新方法，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和核物理学等，也丝毫没有改变时间和空间的参数特性。这些理论也不可能引起这样一种改变。倘若它们能引起这种改变，那么，现代科学的整个结构就一定会分崩离析。今天还谈不上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一切都与此背道而驰，特别是那种对物理世界的数学理论公式的追逐，表明还不会出现上述情形。可是，推动这种追逐的动力并不就来自研究者的个人热情。研究者的本性本身是现代思想面临的挑战所驱迫的产物。所谓“物理学与责任”——这个提法当然是好的，对今日之困境来说是重要的。但它始终是一本复式簿记，之后隐藏着一个缺口；无论是科学还是伦理都不能弥合这个缺口——如果它毕竟可弥合的话。


  然而，这一切与语言的本质又有何干系呢？我们今天对此不能一一予以思量了。当然，眼下我们已经可以猜度少许——着眼于那种把切近和遥远当作时间和空间参数中的间距测量的确定系统。


  在此使我们心神不宁的是什么？就是这样一回事情：我们以上述方式不能经验到那种包含着近邻关系的切近。倘若我们可以对切近和近邻状态作参量式的表象，那么，一秒和一毫米的百万分之一这般大小的距离就必定会是一种近邻关系的最近的切近了，比较而言，一米和一分钟的距离就是最大的遥远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认为，任何一种近邻关系都包含着某种时空上的相互关联。两座孤立的农家院落——只要还有此种院落——遥遥相隔，人们由此及彼需要在田野上步行一小时之久，却可能是最美好的近邻；相反，城里的两户人家，兴许在同一条街上相对而立，甚至毗连在一起，却可能根本不识近邻关系为何。由此可见，近邻之切近并不是以时空关系为根据的。也即说，切近之本质在空间和时间之外，是无赖于空间和时间的。然而，得出此种看法恐怕太过匆忙了。我们只能说：在近邻关系中起作用的切近是无赖于那种被视为参数的空间和时间的。但假如空间和时间确实存在，它们是其他某种东西吗？空间和时间的参数特性遮挡了近邻之切近，其原因何在？假如空间和时间两个参数能够为近邻之切近提供尺度，从而带来切近，那么，它们必定就在自身中包含了标志出近邻状态的东西，即：相互面对（das Gegen-einander-über）。我们往往把“相互面对”单单设想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这几个演讲甚至把“相互面对”限制在作为道说方式的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上。我们这里所做的是不是一种限制，抑或是一种释放，眼下暂且不论。但“相互面对”有着深远的渊源，它源起于那种辽远之境，在那里，天、地、神、人得以彼此通达。诗人歌德和莫里克喜欢使用“相互面对”这个短语，而且不光是对人，对于世界之物也如此这般使用。在起支配作用的“相互面对”中，一切东西都是彼此敞开的，都在其自行遮蔽中敞开；注155于是一方向另一方展开自身，一方把自身托与另一方，从而一切都保持其本身；一方胜过另一方而为后者的照管者、守护者，作为掩蔽者守护另一方。


  为了如此这般来经验事物的相互面对，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计算性的表象思维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为四个世界地带之近邻状态开辟道路，让它们相互通达并且把它们保持在它们的辽远之境的切近中的东西，乃是切近本身。切近为“相互面对”开辟道路。着眼于它的这一开辟道路，我们把切近称为“近”。注156这个词似乎是生造出来的，但在可解悟的运思经验中，它却生发于事情本身；它很可能就像“荒野”一词之出于“野性的”，“比喻”一词之出于“相同的”。注157切近之本质现身并非距离，而是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的“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注158这种开辟道路就是作为近的切近（die Nähe als die Nahnis）。它始终是不可接近的，当我们“对于”它有所谈论时，注159它离我们最远。而作为参数的空间和时间既不能带来切近，也不能测量切近。为何不能呢？在作为参数时间因素的“现在”序列的前后相继中，一个“现在”从未面对另一个“现在”而敞开。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说，在“现在”之相继序列中，后继的“现在”与先行的“现在”是相互锁闭的。因为就连这种锁闭也还是“相互面对”中的面向或背弃之方式。而这种“相互面对”本身却被排除在时间的参数概念之外了。


  空间诸要素的情形亦然；任何种类的数，那些在时空上被计算的过程意义上的运动，也是如此。我们把参数以及根据参数测量出来的东西不间断的和连续的序列表象为连续统一体。这种连续统一体如此明确地排除了它的各个要素的“相互面对”，以至于即便在我们发现间断的地方，那些断片也绝不能进入一种“相互面对”之中。


  尽管作为参数的空间和时间在它们的延展范围内不容许它们各个因素的“相互面对”，但恰恰是作为适合于一切表象、生产和订造活动之参数的空间和时间的统治地位，也即作为现代技术世界之参数的空间和时间的统治地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侵犯切近之运作，即世界地带的近（Nahnis）。当人们把一切都置入被计算的距离之际，恰恰就有那种无距离的东西由于每个事物无度的可计算性而蔓延开来，而且是以对世界地带的邻近的切近加以拒绝这样一种形态蔓延开来的。在无距离状态中，一切都是均等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痛痒，而这是由于某种专注于对大地整体的单一计算性的持存保障的意志。因此之故，围绕对大地的统治地位的斗争现在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了。那种保障着对大地的统治地位的全力促逼（Herausforderung），只不过是由于它在大地之外占有了一个对大地的总体控制的最终位置。然而，围绕这一位置的斗争却是一种普遍换算，即把一切东西之间的所有关联普遍地换算为可计算的无距离状态。这乃是对四个世界地带之“相互面对”的蹂躏（Ver-Wüstung），是对切近的拒绝。现在，在这场围绕对大地的统治地位的斗争中，空间和时间却达到了它们作为参数的极端统治地位。然而，它们的权能之所以能够获得释放，仅仅是因为空间和时间已然是、依然是那种不同于久已为人所知的参数的东西。参数特性阻遮着空间和时间的本质。首要地，它遮蔽着时空之本质与切近之本质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如此简单质朴，一切计算性思维都无以达到这些关系。但这些关系获得显示之际，我们惯常的表象却总是拒不接受这一洞见。


  关于时间可以说：时间时间化。注160


  关于空间可以说：空间空间化。注161


  通常的表象思维会对此种说法勃然动怒，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为了理解此种说法，我们需要对所谓的同一性（Identität）作一番运思的经验。


  时间时间化。“时间化而到时”注162意味着：让成熟、让涌现。时间化而到时者就是涌现着-涌现者。注163时间让什么时间化而到时呢？答曰：相同到时者,注164亦即以那同一统一的方式在时间时间中涌现出来的东西。而那是什么呢？我们早已知道它，只是没有从时间化而到时方面来思索它。时间的相同到时者乃是：曾在、在场和当前——这个等待着我们去照面的当前，我们通常称之为将来。注165时间在时间化而到时之际使我们出神，把我们摄入它三重的相同到时者之中，因为时间为我们带来相同到时者在那里自行开启的东西，即曾在、在场和当前的统一性。有所出神和带来之际（entrückend-zubringend），时间为相同到时者为之设置空间（einräumt）的那个东西开辟道路，那就是：时间-空间（Zeit-Raum）。时间本身注166在其本质整体中并不运动，而是寂静地宁息着。


  同样，对于空间我们也可以说：空间为地方（Ortschaft）和诸位置（Orte）设置空间，把它们开放出来，并且同时使一切事物释放到地方和位置中去，把相同到时者接纳为时间-空间。空间本身在其本质整体中并不运动，而是寂静地宁息着。时间的出神和带来，空间的设置空间、承纳和释放——这一切共同归属于同一者，注167即寂静之游戏（das Spiel der Stille）。对于这个东西，我们在此不能作更多的思索了。那始终把时间和空间聚集在它们的本质中的同一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时间-游戏-空间（Zeit-Spiel-Raum）。时间-游戏-空间的同一东西（das Selbige）在时间化而到时和设置空间之际为四个世界地带的“相互面对”开辟道路，这四个世界地带就是：大地与天空、神与人——世界游戏。注168


  为世界四重整体中的“相互面对”开辟道路的过程居有着切近，是（ist）作为近的切近。这种开辟道路（Be-wёgung）本身可以被叫做寂静之大道（das Ereignis der Stille）吗？


  可是，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还是对语言之本质的道说吗？当然是的，甚至就是在我们这三个演讲所做的努力的意义上，即：要把我们带到一种可能性面前，以便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从而使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在将来成为值得思的东西。


  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种可能性面前了吗？


  在先行的解说中，我们已经规定了道说。道说意谓：显示、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现在，切近便自行显示为那种使世界诸地带“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


  一种可能性出现了，我们得以洞明作为语言之本质的道说（Sage）如何回转到切近之本质中。凭着从容的审慎，我们才可能洞识切近与道说作为语言的本质现身如何是同一者。于是，语言就绝不单纯是人的一种能力。语言之本质属于那种使四个世界地带“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的运动的最本己的东西。


  一种可能性出现了，我们得以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才进入那个冲翻我们的东西之中，也即进入那个改变我们与语言的关系的东西之中。何以如此呢？


  作为世界四重整体之道说，语言不再仅仅是我们说话的人与之有某种关系的东西了——这种关系是在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意义上讲的。作为为世界开辟道路的道说，注169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注170语言表现、维护、端呈和充实世界诸地带的“相互面对”，保持和庇护世界诸地带，因为语言本身，即道说，是自行抑制的。


  如此这般自行抑制之际，作为世界四重整体的道说，语言关涉我们；而我们作为终有一死者就是这个四重整体之一部分，我们之所以能说话，无非是因为我们应合语言。


  终有一死者乃是那些能够经验死亡本身的人们。动物做不到这一点。而动物也不能说话。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闪现出来，但还是未经思索的。然而，它却能向我们暗示出，语言之本质如何去向自身而关涉我们，并且因此寓于自身而与我们发生关系，如果死亡与那个关涉我们的东西共属一体的话。假定那个把四个世界地带保持在它们的“相互面对”状态的统一切近中的开辟道路者植根于道说，那么，也只有道说才赋予我们用“存在”（ist）这个细微的词语所命名的东西以及如此这般跟随道说而说的东西。道说把“存在”发放到被澄明的自由之境以及它的可思性的庇护之所之中。


  作为世界四重整体的开辟道路者，道说把一切聚集入相互面对之切近中，而且是无声无阒地，就像时间时间化、空间空间化那样寂静，就像时间-游戏-空间开展游戏那样寂静。


  道说作为这种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而为世界关系开辟道路。这种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我们把它命名为寂静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它就是：本质的语言。


  在与斯蒂芬·格奥尔格诗歌的近邻关系中，我们曾听到如下道说：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这首诗作中留下某种值得思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叫“一物存在”。同样值得我们思的是那种因为并不缺失而宣露出来的词语与“存在”（ist）的关系。


  于是，在与诗意词语的近邻关系中有所运思之际，我们就可以猜度说：


  
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注171

  


  在这里，“崩解”意味着：宣露出来的词语返回到无声之中，返回到它由之获得允诺的地方中去，也就是返回到寂静之音中去——作为道说，寂静之音为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开辟道路，而让诸地带进入它们的切近之中。


  这种词语之崩解乃是返回到思想之道路的真正步伐。


  词    语


  


  从我们眼下的位置出发，让我们来思量一下荷尔德林在其哀歌《面包与美酒》中提出的问题（第六节）：


  
为什么连它们也沉默，那古老神圣的戏剧？
 为什么现在没有圣洁的舞蹈欢乐陶陶？

  


  词语，那一度是词语的词语，已经对诸神从前的显现位置隐瞒起来了。词语曾经是怎样的呢？在道说本身中发生了神之临近。道说本就是让道说者所洞见到的东西显现出来， 因为它先已看到了道说者。这样一种看把道说者和倾听者带入人与神之间的争执的无限亲密性之中了。可是， 那依然凌驾于诸神和人类之上的东西完全支配着这种争执， 就像安提戈涅所说的那样：


  οὐ γάρ τί μοι Ζεὺς ἠν, ὁ κηρύξας τάδε,


  （第450行）


  给我送来音信的并非宙斯，
 （而是其他东西，那指引着的风俗。）注172


  



  οὐ γάρ τι νῦν γε κἀχθές,ἀ λλ᾽ ἀ εí ποτε


  ζῆ ταῦτα,κοὐδεὶς οἷδεν ἐξ ὅτον᾽φάνη.


  （第456-457行）


  
不只是今朝明日，而是时时不断地，
 它（ὁ νόμος，即指引着的风俗）涌现出来，
 无人看到它由之而来得以显露的地方。

  


  此种诗意词语始终是一个谜团，它的道说久已归于缄默了。我们胆敢去思索这个谜团吗？如果我们能通过诗作本身让词语的谜团向我们道说，我们就已经尽力而为了——眼下且听这样一首诗：


  
    词 语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我于是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一度幸运的漫游，我达到她的领地
 带着一颗宝石，它丰富而细腻


 她久久地掂量，然后向我昭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艺术杂志》1919年第11、12期上。后来到1928年，格奥尔格把它收入自己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名为《新王国》的诗集中。这是一首两行诗，共七节。最后一节不仅结束了全诗，同时又开启了这首诗。这一点明显表现在，光是该诗的最后一句就特别道说了标题的内涵——“词语”。最后一句诗是：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我们曾尝试把这最后一句诗改变为下面这样一个陈述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注173某物破碎处，就有一个裂口，一种损害。对某事物造成损害意味着：从这个事物那里取某个东西，使它缺失某个东西。破碎意味着：缺失。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唯有我们能支配的词语才赋予物以存在（Sein）。


  能够赋予物以存在的词语是什么呢？


  需要词语才能存在的物又是什么呢？


  在此什么叫存在？——那就像一种由于词语才被奉献给物的赋赠那样显现出来的存在？


  问题加问题。在对这首诗的最初倾听和阅读中，这些问题并没有立即触动我们的沉思。我们更多地为前面六节诗所陶醉，因为这六节诗描绘了这位诗人独特的隐蔽经验。但最后那节诗更令人困惑不解。它把我们驱入不安的思索之中。唯从这最后一节诗中，我们才倾听到按标题来看整首诗的诗意内涵，即：词语。


  对诗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他与词语的关系更激动人心和更危险的呢？几乎没有了。这种关系首先是由诗人创造的吗？或者，词语从自身而来为自身就需要作诗，以至于只是由于这种需要，诗人才成为他所能是的东西？这一切以及别的一些事情还有待思索，令我们深思。可是，我们还是迟疑于这种深思。因为它眼下仅只依据整首诗中的单独一句诗。再者，我们还把这最后一句诗改变为一个陈述句了。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任意地作这种改变的。而毋宁说，一旦我们发觉，最后这节诗的第一行是以冒号结尾的，我们就差不多不得不作这种改变了。这个冒号唤起一种期待，让人以为接着要陈述些什么。第五节的情形亦然。第五节结尾处同样也有一个冒号：


  
她久久地掂量，然后向我昭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这个冒号开启出某些东西。在语法上看，接着的句子用的是直陈式：“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此处，远古女神所讲的话被加上了引号。


  最后一节诗有所不同。在这里，这节诗的前一行虽然也以冒号结尾，但冒号后面的句子却没有用直陈式，也没有加引号。那么，第五节诗与最后一节诗的区别何在呢？在第五节诗中，远古女神有所昭示。昭示乃是一种陈述，一种开启。与之相反，最后一节诗的语调则集中在“弃绝”一词上。


  “弃绝”不是一种陈述，但也许终究也是一种道说。“弃绝”是从动词“宽宥”派生而来的。“指责”、“责令”与“显示”一词相同一，注174后者也就是希腊文的δείκνυμι，拉丁文的dicere。“指责”、“显示”意味着：让看、使……显露出来。而这一显示着的让看就是我们古德语中的sagan，即道说（sagen）的意思。“指责、责令某人”意味着：当面向某人道说某事。因此，在宽宥、弃绝中贯穿着一种道说。何以见得呢？“弃绝”意味着：放弃对某事的要求，拒绝某事。因为弃绝乃道说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字面上它可以采用一个冒号。但冒号后面的句子用不着是一个陈述句。“弃绝”一词后的冒号并没有开启出在一个陈述或者论断意义上的什么东西。而毋宁说，冒号把弃绝展开为一种道说，一种对它所参与的东西的道说。它参与什么呢？也许是参与弃绝所弃绝的东西。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诗人弃绝了“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回事情吗？绝对不是的。诗人根本没有抛弃这里所说的事情，实际上倒是赞同它的。所以，冒号所开启的弃绝的那个维度不可能道说诗人所弃绝的东西，而必定是道说诗人所参与的那个东西的。但弃绝无疑意味着：拒绝什么东西。因此，最后这行诗必定是道说诗人所拒绝的东西。是，又不是。


  我们该如何思这一点？最后一节诗愈来愈令我们深思，并且要求我们在整体上更为清晰地倾听它——整节诗通过结束全诗同时又开启了全诗。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诗人学会了弃绝。学会意味着：成为知道的。在拉丁语中，知道就是qui vidit；某人看到了某个东西，洞见了某个东西，某人永远不再忽视他所见的东西，他就有所知道了。学会意味着：获得这样一种洞见。学会也意味着：我们去达到这样一种洞见，也即在途中，在行进中。“上路去经验”意思就是：学会。注175


  诗人在何种行进中达到他的弃绝？行者的行进引导他穿越何种疆域？诗人是怎样经验到弃绝的呢？最后一节诗给出指示：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究竟是怎样学会的呢？就像前面六节诗所说的那样。在前面六节诗中，诗人谈到他的疆域，谈到他的漫游：


  
    一度幸运的漫游，我达到她的领地。

  


  这里所谓“一度”取其古老意义，意思即“曾经”。在此意义上，它表明突出的一次，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因此，对这次经历的道说是以“一度”突兀而起的；不待如此，它同时还鲜明地与以往的经历区别开来，因为此前第三节诗的最后一行是以省略号结束的。第六节的最后一行也是这样。所以，向最后第七节诗汇聚的前面六节以清晰的符号划分为两个段落，每个段落为三节。


  前三节诗所说的诗人的漫游不同于中间三节诗所说的那次唯一的漫游。为了能够沉思诗人的漫游，特别是那次让诗人经验到弃绝的无与伦比的漫游，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下诗人的经验所属的背景。


  在第一节的第二行和第六节的第二行中，也就是在两个段落的开始和结尾中，诗人两次说到“我的疆域”。诗人的疆域乃是他的作诗的可靠领域。他的作诗所要求的是名称。什么东西的名称呢？


  诗的第一行给出了答案：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是从遥远的地方带给诗人的令人惊奇的东西的名称，或者，是在梦中寻访诗人的那个东西的名称。对诗人来说，这两者绝对都是诗人真正关心的存在者。但诗人并不想为自己保存这种存在者，而是想把它描绘、表现出来。为此就需要名称。名称就是词语，它们使已经存在的东西和被认为是存在者的东西变得如此具体而严密，以至于万物从此欣荣生辉，疆域内到处充溢着美丽。名称乃是具有描绘作用的词语。它们把已经存在的东西传送给表象性思维。凭着它们的描绘力量，名称证实了自身对于物的决定性的支配地位。诗人本就是根据名称的要求来作诗的。为了获得名称，诗人必须首先通过漫游才抵达他的要求获得应有实现的地方。这发生在诗人的疆域的边缘。边缘形成界限；它阻挡、限制和界定诗人的可靠逗留。诗人的疆域边缘——抑或这个边缘本身？——是渊源，是远古女神亦即古老的命运女神从中取得名称的源泉。凭着这些名称，远古女神给诗人以那些词语——它们是诗人满怀希望并且充满自信地期待着的，是对诗人所认为的存在者的描绘。诗人对他的道说的支配地位的要求得到实现了。他的诗作的欣荣生辉成为现实。诗人对他的词语是如此确信，仿佛他完全掌握着他的词语。第一个诗段的最后一节是以一个明确的“于是”开始的：


  
我于是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让我们充分留意一下这节诗的第二行相对于第一行的动词时态变换。注176第二行的动词用现在时。诗歌特征的支配地位已经完成。它已经达到其目标而功德圆满了。没有任何缺憾和疑惑来干扰诗人的自我确信。


  直到诗人遭受到一次完全不同的经历。诗人在第二个诗段中道出了这番经历。第二个诗段的结构与第一个诗段十分吻合。吻合的标志是两个诗段的最后一节各以“于是”和“因此”开始。注177在“于是”之前，第二节结尾有一个破折号。同样地，在“因此”前面也有一个符号，即第五节的引号。


  在诗人无与伦比的漫游中，他不再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在一场名副其实的漫游之后，诗人带着一颗宝石来到命运女神的渊源处。宝石的来源不得而知。诗人径自把它握在手中。放在诗人手中的东西既不是梦想，也不是从遥远的地方带来的东西。但这令人惊讶的贵重宝石是“既丰富又细腻的”。因此，命运女神必须久久地为宝石寻找名称，最后以如下答复打发了诗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隐藏在源泉深处的名称被看做某种沉睡的东西，只是为了描绘物而使用它时，才需要把它唤醒。名称和词语仿佛是一种固定的贮备，它与物配合，事后为了描绘才被提供给物。可是这一源泉却不再赠与什么——而迄今为止，诗人的道说都是从这个源泉中汲取其用来描绘存在者的词语亦即名称的。


  诗人获得了何种经验呢？只是获悉他手中的宝石的名称付诸阙如吗？只是获悉尽管现在宝石必定缺乏名称，但好歹还在诗人的掌握中吗？不。这里发生了别的令人诧异的事情。但令人诧异的既不是名称之付诸阙如，也不是宝石之逸离。令人诧异的事情是：随着词语的付诸阙如，宝石消失了。也就是说，是词语才首先把宝石保持在其在场中，甚至才首先把宝石取和带到其在场中，并且把它保存在那里。词语突兀而起显示出一种不同的、更高的支配作用。它不再仅仅是具有命名作用的对已经被表象出来的在场者的把捉，不只是用来描绘眼前之物的工具。相反，唯词语才赋予在场，即存在——在其中，某物才显现为存在者。


  诗人突然洞明词语的这一不同凡响的支配作用。而同时，具有这种作用的词语却付诸阙如。因此宝石才逸离了。但在这里，宝石绝对不是化为虚无了。它依然是一个宝藏，尽管诗人再也不能把它握在手中了。


  
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我们可以如此这般地发挥，设想诗人向着命运女神之渊源的漫游到此已经结束了吗？也许可以。因为通过这种新的经验，诗人洞见了词语的另一种支配作用，尽管是以隐蔽的方式洞见到的。这种经验把诗人和他以往的作诗活动带向何方？诗人不得不放弃那种要求，即确信他之所需将得到满足，那个表示他所设立的真实存在者的名称将为他提供出来。现在，这种设立和那种要求是诗人所必须拒绝的。诗人必须弃绝这样一回事情，即：把词语当作描绘被设立的存在者的词语而置于他的支配之下。作为拒绝，弃绝乃是一种道说。这种道说自行道说：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当我们解说前六节诗并且思索何种漫游让诗人经验到他的弃绝之际，弃绝本身也已经向我们有了些许透露。些许而已。因为在这首诗中，有许多东西还是模糊不清的，特别是那块其名称被遮掩了的宝石。因此，连诗人也不能说这块宝石是什么。我们就愈加不能放胆对此作一种猜度，除非诗本身给我们一个暗示。诗本身是给出了暗示。如果我们能聚神倾听，我们就能察觉到它。为此，我们只需去思考现在必定最令我们陷入沉思的那个东西。


  对诗人的词语经验的洞察，也即对诗人所学会的弃绝的洞察，驱使我们提出如下问题：何以诗人在学会了弃绝之后不能弃绝道说？为什么诗人偏要道说这种弃绝？为什么诗人竟至于要作一首题为《词语》的诗呢？答曰：因为这种弃绝乃是一种真正的弃绝，并不是对道说的彻底回绝，从而也不是干脆喑哑沉寂了。作为拒绝，弃绝始终是一种道说。弃绝因此保持着与词语的关系。但由于词语已经在另一种更高的支配作用中显示自身，所以，与词语的关系也必须经历一次转变。道说进入另一种音节分划，另一种 μέλος［曲调、音调］，另一种音调中。这首道说弃绝的诗本身就表明，诗人的弃绝是在上述意义上——通过对弃绝的吟唱——被经验到的。因为这首诗乃是一支歌。它是诗人格奥尔格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的最后一部分中的一首。这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就是《歌》，并且篇首有如下题词：


  
我还要思忖的，我还要适应的，
 我还要热爱的，有着同样的面貌。

  


  思忖着、适应着、热爱着，道说就是：一种宁静而充沛的服从，一种喜气洋洋的敬仰，一种赞美，一种颂扬，即：laudare［赞扬、赞美］。Laudes是歌的拉丁文名称。把歌道说出来就是吟唱（singen）。歌唱（Gesang）就是把道说聚集到歌中。如果我们没有领悟作为道说的歌唱的崇高意义，那么，歌唱就难免成为事后对人们所说所写的东西的谱曲。


  凭着《歌》，凭着在《歌》这个标题下汇集起来的后期诗作，这位诗人终于走出了他自己的早期圈子。诗人何往？去往他学会的弃绝。这种学会乃是一种突兀的瞬间经历，那当儿诗人洞明了词语的完全不同的支配作用，动摇了诗人从前的道说的自我确信。诗人洞明了意外的、骇人听闻的事情，那就是：唯有词语才让一物成其为物。


  从此以后，诗人必须应和于词语的这一神秘——这一几乎没有猜度到的、只有在沉思默想中才可猜度的神秘。唯当诗意的词语以歌的音调发声，诗人的这种应和才能成功。我们可以在诗人的一首歌中特别清晰地听到这种音调。这首歌无标题，最初发表在他最后一部诗集的最后一部分中（《新王国》，第137页）：


  
沉思的日子里
 在最宁静的平和中
 突发一道目光
 意外的惊恐
 扰动安全的心灵


 宛若坚固的树枝
 傲然耸立
 纹丝不动
 而晚来一场风暴
 使它彻底弯曲：


 宛若大海
 以尖利的呼啸
 和狂野的撞击
 一次次冲刷
 那早已被遗弃的贝壳。

  


  这首歌的节奏是多么美妙又多么清晰。稍作解说即可挑明其节奏。节奏，即ῥυσμός，并不意味着流和流动，而是意味着安排（Fügung）。节奏是安排歌舞活动并因此使之安然自足的那个安宁者。节奏赋予安宁。在上面这首歌中，如果我们留意到有一支赋格曲在三节诗中以三种形态向我们歌唱——安全的心灵和突发的目光，树枝和风暴，大海和贝壳，那么，这首歌的安排就显示出来了。


  但这首歌中异乎寻常的东西乃是一个标点，它是诗人除了结尾的句号之外注出的唯一标点。更异乎寻常的是诗人所加的这个标点的位置。这是一个冒号，落在中间一节最后一行的结尾处。在此位置上这个冒号益发令人吃惊，因为中间一节和最后一节都与第一节相关涉。这两节诗同样地都以一个“宛若”（So wie）开头：


  
宛若坚固的树枝
 傲然耸立

  


  以及：


  
宛若大海
 以尖利的呼啸

  


  看起来，这两节诗的前后次序似乎有着相同的排列。但其实并非如此。中间第二节结尾处的冒号使下面最后一节明显地回溯到第一节，因为这个冒号把第二节纳入第一节的提示中。第一节说的是其安全被扰乱的诗人。光是“意外的惊恐”并没有毁灭诗人。但诗人彻底地向这种惊恐屈服了，宛若枝枝之于风暴，诗人从而得以向具有开启作用的冒号之后的第三节诗的咏唱保持敞开。大海一次次地以它的神秘莫测的声音撞击诗人的耳朵——即所谓“那早已被遗弃的贝壳”；因为迄今为止，诗人始终没有完全获得词语之支配作用。倒是为命运女神所要求的名称培育了诗人的专横宣告的自我确信。


  诗人所学会的弃绝并非对一种要求的彻底拒绝，而是把道说转换为对那种不可名状的道说的回响注178——一种几乎隐蔽地呜响的、歌一般的回响。现在，我们或许能更好地思索《词语》的最后一节诗了，从而让它本身作为整首诗的聚集点来说话。如果我们哪怕只是偶尔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趁机更清晰地倾听这首诗的标题——《词语》，并且搞清楚最后一节诗不仅结束了全诗，也不仅启发了这首诗，而且同时还锁闭了词语的神秘。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最后这节诗以弃绝的方式道说词语。弃绝本身就是一种道说：自身拒绝……（das Sich-versagen…），亦即向自身拒绝对某物的要求。如此看来，弃绝就含有某种否定特征：“无物”就是没有一物；“词语破碎”就是词语是不可支配的。按规则而言，双重否定得出一个肯定。弃绝道出：只有在词语获得允诺之处，一物才存在。弃绝以肯定方式说话。彻底的拒绝非但不能涵盖弃绝的本质，根本上，它甚至并不含有弃绝的本质。虽然弃绝有否定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积极的一面。然而，这一面那一面的说法在这里是大伤脑筋的。这种说法把肯定与否定等量齐观，从而掩盖了真正地在弃绝中起作用的道说。这是我们首先要思索的。不待如此，我们还必须思索最后一节诗所指的是何种弃绝。弃绝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并非相关于对无论何物的何种占有。作为自身拒绝，亦即作为一种道说，弃绝关涉于词语本身。弃绝把那种与词语的关系带动起来，带向那个关涉于每一种道说之为道说的东西。我们猜度，在这一自身拒绝中，那种与词语的关系赢获了一种近乎“过度的亲密性”。最后一节诗的神秘特质令我们吃惊。我们也并不想解开这个谜团，而只是想读懂这个谜团，把我们的沉思集中到这个谜团上。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作为“自身拒绝某物”（Sich-etwas-versagen）的弃绝。从语法上讲，“自身”（sich）是第三格，指的是诗人。这位诗人所拒绝的东西处于第四格。这乃是对词语的表象性支配地位的要求。这当儿，这种弃绝的另一个特征显露出来了。弃绝把自身允诺给那首先让一物成其为一物的词语的更高支配作用。词语决定物成为物。我们可以把词语的这样一种支配作用命名为造化（Bedingnis）。这个古老的词语已经在我们的语言用法中消失了。歌德还知道这个词。但在我们眼下的语境中，“造化”一词的意思全然不同于人们所说的“条件”——歌德也还是把Bedingnis理解为条件的。注179条件乃是某个存在者的存在根据。条件设立原因、建立根据。条件满足根据律。可是，词语并不为物设立原因。词语让物作为物而在场。这样一种让（Lassen）就是造化。诗人并没有说明这种造化是什么。但诗人把自己，亦即把他的道说，允诺给词语的这一神秘。在这种自身允诺中，弃绝者自身拒绝了他从前所意图的要求。这种自身拒绝的意思已经改变了。“自身”（sich）不再是第三格而是第四格了，要求不再是第四格而是处于第三格中。“向自身拒绝要求”这个短语转变为“向要求拒绝自身”；注180在这一语法意义的转变中隐含着诗人本身的转变。诗人已经让自身，也即他以后还有可能的道说，来直面词语的神秘，直面在词语中的物的造化。


  然而，即便在这一转变了的自身拒绝中，弃绝的否定特性也还占着上风。但越来越清楚的是，诗人的弃绝绝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肯定。自身拒绝看起来不过是回绝和取消，其实却是一种自身不拒绝：向词语之神秘自身不拒绝。这种自身不拒绝只能以下述方式说话，即它说：“它可存在”。从此以后，词语就可以是：物之造化。这一“可存在”让……存在，让词与物的关系真正地存在（ist）并且如何存在——无词便无物存在。注181在“它可存在”中，弃绝向自身允诺这一“存在”。因此，为了使这一“存在”显露出来，无需把最后一行诗改变为一个陈述句。“可存在”隐蔽地，从而更纯粹地，把“存在”呈示给我们了。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在这种自身不拒绝中，弃绝作为那种完全归功于词语之神秘的道说向其本身道出。在自身不拒绝中，弃绝是一种自身归功。其中有弃绝之居所。弃绝是归功，因而是一种谢恩。注182弃绝既不是彻底的回绝，更不是一种损失。


  
但何以诗人有哀伤的心情呢？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是弃绝使诗人哀伤吗？或者，唯当诗人学会弃绝之际，哀伤才侵袭了他？就后一情形而言，一旦诗人从事作为归功的弃绝，那种刚刚压在他心头的哀伤又会烟消云散了；因为作为谢恩的自身归功具有欢乐的基调。我们在另一首歌中听到了这种欢乐的基调。这首诗歌也没有标题。但它包含着一个如此异乎寻常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以至于我们必得根据它与《词语》一诗的内在亲缘关系来倾听这首歌（《新王国》， 第125页）。这首歌如下：


  
何种大胆轻松的步伐
 漫游在祖母的童话园
 那最独特的王国？


 吹奏者银铃般的号角
 把何种唤醒的呼声
 逐入道说的沉睡丛林？


 何种隐秘的气息
 弥漫在灵魂之中
 那刚刚消逝的忧郁的气息？

  


  除了诗句开头的那些词语，斯蒂芬·格奥尔格习惯于把所有的词都作小写。注183可是，在上面这首诗中却有唯一的一个大写词语，它几乎就在这首诗的中心位置，在第二节的结尾处。这个大写的词语就是道说（Sage）。诗人本可以把这个词选作标题，以便暗示：作为童话园的传说，道说给出关于词语之渊源的消息。


  第一节吟唱那穿越道说领域的漫游的步伐。第二节吟唱那唤醒道说的呼声。第三节吟唱那弥漫在灵魂中的气息。步伐（即道路）、呼声和气息萦绕在词语之支配作用周围。词语之神秘不仅扰动了先前安全可靠的灵魂，同时也褫夺了灵魂的忧郁，那驱使灵魂下降的忧郁。于是，哀伤就从诗人与词语的关系那里消失了。这种哀伤仅只牵涉于诗人对弃绝的学会。倘若哀伤是欢乐的单纯的对立面，倘若忧郁与哀伤是同一回事情，则情形就如上述。


  然而，欢乐愈是炽热，潜伏在欢乐中的哀伤也愈是纯粹。哀伤愈深刻，哀伤深处的欢乐也愈具有号召力。哀伤与欢乐交融而游戏。此种游戏本身就是痛苦（Schmerz）；它让远趋近而让近趋远，从而使哀伤与欢乐交融协调起来。因此，至高的欢乐与至深的哀伤都是痛苦的，各具自己的方式而已。但痛苦如此这般地触动终有一死者的灵魂，结果，灵魂从痛苦中获得了它的重量。尽管在他们的本质之宁静中有种种动荡，终有一死者却保持着这种重量。应和于痛苦的灵魂，被痛苦所协调并且以痛苦为基调的灵魂，就是忧郁。忧郁能够压倒灵魂，但也能够失去重负，把它的“神秘气息”弥漫在灵魂中，赋予灵魂以装饰的珠宝——它用那种与词语的珍贵关系来装饰灵魂，并在这种装饰中把灵魂保护起来。


  这也许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诗的第三节所思的事情了。随着那刚刚消逝的忧郁的神秘气息，哀伤渗透了弃绝本身；因为如果我们根据它最本己的重量来思这种弃绝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弃绝包含着哀伤。所谓弃绝的最本己的重量，就是对词语之神秘——即词语乃是物之造化——的自身不拒绝。


  作为神秘，词语始终是遥远的。作为被洞悉的神秘，遥远是切近的。此种切近之遥远的分解（Austrag）乃是对词语之神秘的自身不拒绝。对这种神秘来说缺失的是词语，也就是那种能够把语言之本质带向语言的道说。


  诗人之疆域从未赢获的那个宝藏乃是表示语言之本质的词语。词语被突然洞见到的支配作用和逗留，词语的本质现身，想要进入其本己的词语之中。可是，表示词语之本质的词语却没有得到允诺。


  那么，倘若唯独这一表示语言之本质现身的词语是那块宝石，它由于在诗人手中而十分切近于诗人，尽管逸离了，但作为逸离了的和从未赢获的东西却始终是在最近之切近中的最遥远者，那么，情形又会如何呢？由于这一最近之切近，宝石便神秘地与诗人相亲熟，否则诗人就不能对宝石唱道：“丰富而细腻”。


  “丰富”（reich）意谓：能够允诺、能够提供、能够让获得和让得到。但词语的本质丰富性乃是：它在道说中，亦即在显示中，使物之为物显露出来。


  “细腻”（zart）的意思按古老的动词zarton来看就如同：亲熟的、令人高兴、爱护。爱护是一种提供和释放，但它不带意志和暴力，没有欲好和统治。


  丰富而细腻的宝石乃是词语的隐蔽本质（此处“本质”作动词用），它不可见地道说着，并且已经在未被说出的东西中把物之为物呈示给我们了。


  就弃绝已经向词语之神秘允诺自身而言，诗人通过弃绝而把宝石保持在思念（Andenken）。以此方式，宝石便成为作为一个道说者的诗人所特别偏爱、特别崇敬的东西。宝石便成为诗人真正值得思的东西。因为对道说者来说，还能有什么比词语自行遮掩的本质，即那隐而不露的表示词语的词语，更值得思的呢？


  如果我们把这首作为歌的诗与那些相近的歌协调起来加以倾听，那么，我们就能通过诗人并且与诗人一道，让诗歌特征中值得思的东西向我们道说了。


  让这个值得思的东西向我们道说，这意味着——思想。


  我们通过倾听诗歌来思索作诗。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作诗与思想。注184


  诗与思——这初看起来就像关于某个论题的标题——显示为我们的命运性此在自古以来就被镌刻其上的丰碑。这个丰碑记载着诗与思的相互归属。诗与思的会面渊源深远。当我们回首思入此种渊源，我们就能直面那古老的从未能获得充分思索的值得思的东西。诗人突然洞见的东西，诗人没有对之拒绝自身的东西，就是这同一个值得思的东西。诗人如是道出：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词语之支配作用突现为使物成为物的造化。词语于是作为那种把在场者带入其在场的聚集而熠熠生辉。


  表示如此这般思得的词语之支配作用的最古老词语，亦即表示道说（das Sagen）的最古老词语，叫做Λόγος［逻各斯］，即：显示着让存在者在其“它存在”（es ist）中显现出来的道说（die Sage）。


  另一方面，表示道说的同一个词语Λόγος［逻各斯］，也就是表示存在即在场者之在场的词语。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隐蔽的、几乎未曾被思考的、并且终究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归属。


  一切本质性的道说都返回去倾听道说与存在、词与物的这种隐蔽的相互归属关系。诗与思，两者都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道说，因为它们始终被委诸作为其最值得思的东西的词语之神秘，并且因此一向被嵌入它们的亲缘关系中了。


  为了能以恰当的方式来瞻前顾后地思一思这一值得思的东西，如其向诗允诺自身那样，我们就要把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付诸遗忘。我们要倾听诗歌。以歌的方式咏唱的诗歌愈是简单质朴，我们就可能愈容易在倾听中听错了——有鉴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将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走向语言之途注185


  


  首先让我们来听听诺瓦利斯的一句话。这话写在他的《独白》一文中。《独白》这个题目就指点着语言的奥秘：语言独自与自身说。文中有一个句子写道：“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注186这正是语言的特性，却无人知晓。”


  如若我们把本演讲要讲的内容理解为一系列关于语言的陈述，那么，它就还停留于未经证实的、不能科学地加以证明的各种论断的链条上。与之相反，如若我们从那种与道路相涉的事情出发来经验（Erfahren）注187通向语言之路，那么，或许就可能唤起一种猜度：从此以后，语言便让我们感到诧异，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就表明自身为这种关-系（Ver-Hältnis）。注188


  通向语言之路——乍听起来，似乎语言离我们遥远得很，仿佛我们需得踏上一条道路才能抵达语言。到底是否需要一条通向语言之路呢？有一种陈旧的看法认为，人本身就是会说话的动物，从而是具有语言的动物。而且，说话能力远不是人的其他能力可以与之比肩的一种能力。说话能力标志着人之为人的特性。这个标志包含着人之本质的轮廓。倘若没有语言能力，倘若人不能每时每地就每个事物说话——以各种方式，并且更多的时候是无所道出地以“它是”（es ist）的方式说话——，那么，人就不会成其为人了。只要语言有诸如此类的作用，人就基于（beruht）注189语言（Sprache）注190之中。


  这么说来，我们首先就在语言中并且寓于语言了。注191无需有一条通向语言之路。而且，只要我们已经在这条道路要达到的地方，那么，这条通向语言之路便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果真在那里吗？我们在语言中，因而通过倾听和感知语言的本己要素（das Eigene）注192来了解语言的本质，思考语言之为语言吗？我们毫不费力地已经盘桓在语言之邻了吗？或者，通向语言之为语言的道路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宽广的道路吗？一旦我们尝试直面语言的本己要素来沉思语言，那么，这条道路就不只是最宽广的道路，而是充斥着来自语言本身的障碍的道路——是这样吗？


  在此我们要斗胆一试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并用以下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注193这听来就像一个公式了。它将为我们充当通向语言之路的引线。这个公式三次使用了“语言”一词，每次所说的既是不同的东西但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把那些从包含着语言之特性的统一体而来的分离因素保持在一起。无疑，这个公式首先指示着那个已经把我们本身摄入其中的关系网络。注194寻找一条通向语言之路的意图已经被纠缠到一种说话活动中了，这种说话恰恰要呈放出语言，以便把语言作为语言表象出来，并且把被表象的东西表达出来；而这同时也就表明，语言本身已经把我们纠缠到这种说话之中了。


  这个由道路公式所显示出来的关系网络标识着一个被先行规定了的领域。不光是我们这个系列演讲，而且整个语言科学，一切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一切思考语言的努力，都必然逗留在这个领域之中。


  一个网络挤逼、限制并遮挡着人们对被交织在网络中的事物的直接透视。但同时，道路公式所标识的网络乃是语言本己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可无视于这个网络，虽然表面上看来，它把一切都挤逼得难解难分了。这一公式必然更能趋迫我们的思考，使得我们努力去解开这个网络（诚然不能彻底地把它消除），从而获得对由这个公式标识出来的各种关联（Bezüge）注195所具有的敞开的共属一体性的洞见。也许在网络中就贯穿着一条纽带，后者以某种始终令人诧异的方式把语言释放到它的固有特性中去。现在要紧的是，在语言之网络中经验这一具有释放作用的纽带。


  有一个演讲把语言视为信息，同时也必然把信息思考为语言；注196这个演讲把上述在自身中回复运动的关系称为循环，一个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循环。循环乃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注197的特殊情形。循环具有某种意义，因为语言本身之循环的方向和方式是由语言中的某种运动所决定的。我们要参与到网络中去，从而从语言本身出发去经验这种运动的特性和范围。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通过不断地追踪道路公式所显示出来的东西：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


  这里，语言本身愈是清晰地在其本己因素中显示自身，通向语言之路对语言本身来说便愈是意味深长，道路公式之意义的变化便愈是确凿显明。于是，这个道路公式就失去其公式特性，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无声的调音，让我们听到语言的一点儿固有奥妙。


  


  
一


  


  语言——人们以为它是一种说话，人们把说话看做人的活动，并且相信人有说话的能力。但说话并不是一项固定财产。由于惊奇或者恐惧，人会突然失语。一个人无比惊奇，深为震动，这时，他便不再说话了——他沉默了。任何人都会由于一场变故而失语，这时，他不再说话，但也没有沉默，而只是喑哑无声。分音节的表达是一种说话，不论我们是在说话中做这种表达，还是在沉默中无所表达，或者在喑哑中无能于做这种表达。分音节的有声表达是一种说话。语言在说话中表现为说话器官的活动，即嘴、唇、口、舌、喉等器官的活动。自古以来，语言就是直接从这些器官现象出发得到表象的。西方语言本身为语言给出的名称就证实了这一点：希腊文的 γλῶσσα，拉丁文的lingua，法文的langue，英文的language。语言是舌，是口之方式。注198


  在一篇后来被冠以περὶ ἑρμηνείας、de interpretatione［论解释］即《解释篇》之名的文章的开头，亚里士多德说：


  Ἔστι μέν οὐν τά ἐν τῆ φεν[image: 2] τῶν ἐν τ[image: 2] ψυχ[image: 2] παθημάτων σύμßολα,καὶ τὰ γραφόμενα τῶν εν τ[image: 2] φων[image: 2].καὶ [image: 3]σπερ οὐδε γράμματα πᾶσι τὰ αὐτά,οὐδὲ φωναὶ αἱ αὐταί.ὡν μέντοι ταῦτα σημεῖα πρώτων,ταὐτὰ πᾶσι παθήματατῆς φυχῆς,καὶ ὧν ταῦτα ὁμοιώματα πράγματα ἤδη ταὐτά.


  只有通过细心的解释，我们才能充分地翻译这段文字。这里凑合着译出就足矣。亚里士多德说：


  
“有声的表达是一种对心灵的体验的显示，而文字则是一种对声音的显示。而且，正如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并不相同，说话的声音对所有的人也是不同的。但它们（声音和文字）首先是一种显示，由此显示的是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心灵的体验，而且，与这些体验相应的表现的内容，对一切人来说也是相同的”。

  


  这个译文一概从显示出发，在让显现——这种让显现本身依据于解蔽（ἀλήθεια）之支配作用——意义上，来理解σημεῖα（显示者）、σύμßολα（相互保持者）和ὁμοιώματα（相应者）。但这个译文却忽视了上述显示方式的不同之处。


  亚里士多德这段文字包含着一种明智清醒的道说，它揭示了那种始终掩蔽着作为说话的语言的经典结构。文字显示声音。声音显示心灵的体验。心灵的体验显示心灵所关涉的事情。


  显示构成这个结构的支柱，支撑着这个结构。显示以多样的方式——或揭示着或掩蔽着——使某物得以闪现，让显现者获得审听、觉知，让被审听者得到审察（处置）。显示与它所显示者的关联，从未纯粹地从其本身及其来源方面得到阐明；这种关联嗣后转变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与它所描述者之间的关系。在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符号（Zeichen）是从显示（Zeigen）方面来经验的，是通过显示并且为显示而被创造出来的。而自泛希腊化（斯多亚派）时代以降，通过某种固定而形成了作为描述工具的符号；由此，对某个对象的表象便被调准和指向另一个对象了。描述（Bezeichnen）就不再是让显现意义上的显示。符号从显示者到描述者的变化乃依据（beruht）注199于真理之本质的转变。注200注201


  自古希腊以降，存在者便一直都被经验为在场者。只要语言“存在”（ist），那么语言，即时时发生着的说话，就是一种在场者。人们从说话方面，着眼于分音节的声音和含义注202的载体来表象语言。说话乃是一种人类活动。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变化，这个在此仅作大体勾勒的语言观念，千百年来在欧洲思想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性观念。而这个发端于古代希腊、以多种途径被争得的语言观，在威廉姆·冯·洪堡的语言沉思中达到了极致，说到底就是在洪堡关于爪哇岛上的卡瓦语的著作的长篇导论中得到了淋漓的发挥。在洪堡去世后一年，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出版了这个导论的单行本，并加上了《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这样一个标题（柏林1836年）注203。此后，在一片赞扬和反对声中，该文或显或隐地规定了直到今天为止的整个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


  本次系列演讲注204的诸位听众，想必对洪堡的这部论著都作过一番深思。那是一本很难洞察的奇文，它的基本概念模糊得令人眩目，但又处处令人激动。想必大家对之记忆犹新。这似乎可以为我们大家保留一个共同的视界来洞察语言。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共同视界。我们必须安于这种欠缺。只要我们不忘记这种欠缺就足矣。


  在洪堡看来，“分音节的声音”乃是“一切说话的基础和本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第10节，第65页）。在第8节第41页中，洪堡写下了几个句子，它们虽然常常被引用，但却很少得到思索，人们很少着眼于它们如何规定着洪堡走向语言的道路这一点来思考这些句子。这几个句子如下：


  
“就其现实的本质来看，语言是某种持续地每时每刻都消逝着的东西。即使是文字对语言的记录也始终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木乃伊式的保存，但这种保存却一再需要人们在那里寻求活生生的转化。语言本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活动注205（Energeia）。它的真正定义因此只能是一个发生学的定义。也就是说，语言乃是永远自身复现着的精神活动，它能够使分音节的声音注206成为思想的表达。直接地和严格地看来，这是对任何一次说话（Sprechen）的定义；但在真正的和本质性意义上，人们似乎也只能把这种说话的总体当作语言了”。

  


  洪堡在此表示，他是在说话中看到了语言的本质。他也已经道出了如此这般被看待的语言作为语言是什么吗？他是把说话当作语言带向语言吗？我们有意压下这个问题不答，而来关注以下情形：


  洪堡把语言表象为某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以此为指导，洪堡来追究语言显示为何，即追究语言是什么。这个什么-存在（Was-Sein）被人们称作本质。一旦我们就精神之语言效应方面来追踪和界定精神活动，那么，如此这般被把捉的本质就必然会更清晰地凸现出来。而精神，即便是洪堡意义上的精神，也还存活于其他活动和效应中。但是，如果语言是这些活动和效应中的一种，那么，说话就不是从其本己要素即从语言那里被经验的，而是被搁置到一个它者方面去了。这当儿，这个它者始终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在一种对语言的沉思中是不能将其忽略掉的。当洪堡把语言理解为精神活动时，在他眼中是何种活动呢？第8节开头几个句子作了回答：


  
“我们不能把语言看做一种僵死的生产品，而应当视之为一种生产过程，不能仅仅注意到作为对象之描述和理解之中介的语言的作用，而应当更谨慎地回到语言的与内在精神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本源和语言与这一本源的相互注207影响上去”。

  


  在这里，洪堡点出了他在第11节中所表达的、以他的概念语言总是难以确定的“内在语言形式”。由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就稍稍接近“内在语言形式”了：当我们根据其出于内在精神活动的渊源来思考说话时，这种作为思想之表达的说话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在下面这个需要作一番特殊的探讨才能获得充分解释的句子中（第20节，第205页）：


  
“如果在心灵中真正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即语言不只是用于相互理解的交流工具，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这个世界必然是精神在自身与对象之间通过它的力量的内在活动而设定起来的，那么，语言就在真实的道路上，在语言中作愈来愈多的发现，把愈来愈多的东西置入语言中”。

  


  照近代唯心论的学说看来，精神活动就是设定（das Setzen）。由于精神被理解为主体，从而在主体-客体图式中被表象，所以，这种设定（即Thesis）必然是主体与其客体之间的综合。如此这般被设定的东西就给出一个关于对象整体的观点。主体力量所加工的东西，主体力量通过自身与对象之间的活动而设定起来的东西，洪堡称之为“世界”。在这种“世界观”中，人类获得了自身的表达。


  然而，洪堡为何把语言当作世界和世界观收入眼帘呢？因为他的走向语言的道路与其说是由作为语言的语言规定的，而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愿望，就是要在人类总体性中，同时又要在人类当下的各个个体性中，对人类的整个历史性精神发展作一种历史描绘。在1816年的自传片断中，洪堡写道：“在其个体性和总体性中理解世界，这恰恰就是我的愿望。”


  而这样被建立起来的世界理解可以汲取不同的源泉，因为自我表达的精神力量（Kraft）注208是以多种方式活动的。洪堡把语言识别和遴选为主要源泉之一。语言当然不是唯一的由人类主体性构成的世界观形式，但语言的独特创造力必定赋予人类发展史以一个特殊的尺度。现在，着眼于他走向语言的道路，洪堡那部论著的标题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


  洪堡论述“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而且是就“人类精神发展”受“语言影响”这一点来论述语言的。洪堡把语言当作在人类主体性中制定出来的世界观的一种方式和形式而带向语言。


  带向何种语言呢？带向一系列陈述，它们是以洪堡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语言来说话的；而在这种形而上学语言中，莱布尼茨的哲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洪堡把语言本质规定为Energeia［活动］，但完全是以非希腊的方式在莱布尼茨单子论意义上把Energeia［活动］理解为主体的活动。注209洪堡走向语言的道路是以人为指向的，经由语言而导向另一个目标，即：探索和描绘人类精神之发展。


  可是，由此角度来理解的语言之本质并没有同时也把语言本质显示出来：注210语言作为语言而成其本质的方式，也即持存的方式，也就是在那个允诺语言入于语言之本己要素而成其本身的东西中聚集起来的方式。注211


  


  
二


  


  如果我们来沉思语言之为语言，我们就放弃了以往通行的语言研究方法。我们不再能寻求那些普遍性观念，诸如活动、行为、作用、精神力量、世界观、表达等；我们不再能在这些观念中把语言处置为那种普遍性的一个特殊情形。通向语言之路要让我们经验作为语言的语言，而不是把语言说明为这个或那个东西，因而与语言失之交臂。在语言之本质中语言虽然被把捉了，但却是通过某个它者而被把捉为语言本身的。相反地，如果我们仅仅留意于作为语言的语言，那么，语言就要求我们首先道出那作为语言的语言所包含的一切。


  可是，一方面，我们要清理一下种种在语言本质中显示出来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眼光聚集到统一着相关之物的东西上，因为这个统一者允诺语言本质以其本己的统一性。


  现在，通向语言之路试图更严格地遵循下列公式所标识的那条引线：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就是要向语言的固有特性靠近。即使在这当儿，语言首先也显示为我们人的说话。现在我们要关心的只是在说话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东西，总是已经并且按照同一尺度——不论它是否为人们所看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说话者必然包含着说话，但说话者之于说话，并不纯然如原因之于结果。说话者倒是在说话中有其在场。说话者在场于何处呢？在说话者所与之说话的东西那里，在说话者所依寓而栖留的东西即总是已经与说话者相关涉的东西那里。按其方式而言，这就是他人和物，是使物成其为物和规定着他人的一切。所有这一切总是已经这样那样地被招呼，作为被招呼者而得到谈论和讨论了；它之被说，乃说话者彼此说话、共同说话、向自身说话。可是，被说者始终是多样的。它往往只是那种或转瞬即逝或者以某种方式获得保存的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被说者有可能消逝，但也可能早就被发出，成为被允诺的东西而授予人了。注212


  被说者以多种方式源自未被说者，无论后者是一个尚未被说者，还是那个在对说话隐瞒起来的东西意义上必然未被说的东西。于是，这一以多重方式被说者就会落入一个假象中，似乎它是与说话和说话者相分离而不属于说话和说话者的，而事实上，它倒是首先为说话和说话者端出它们所对待的东西，尽管它们持留于未被说者的被说出的东西中。注213


  在语言本质中显示出多样的因素和关联。这些因素和关联已经被一一列举出来，但没有被排列在一起。通过审核，也就是通过一种原始的清算——它不只是用数字作运算——，得出了有关某种共属一体性的消息。清算乃是一种描述，注214它先行洞见共属一体中的统一者，但不能使之显露出来。


  在此暴露出思想目光的无能，即无能于经验语言本质的起统一作用的统一体。这种无能源远流长。因此，这个起统一作用的统一体也始终未得命名。传统表示“语言”这个称号所意指的东西的名称，往往仅仅在语言本质所许诺的此一或彼一方面命名语言。


  在此寻索的语言本质之统一体可以被叫做剖面。注215这个名称令我们更为清晰地去洞察语言本质的本己要素。图样与刻画是同一个词。我们往往只还知道贬义的“裂隙”，譬如墙上的裂隙。注216但“划开和勾画田地”，这在今天的方言中也还有“开沟”的意思。沟垄开启田地，好让田地保藏种子，促发生长。剖—面（Auf-Riß）是那种图画的整体面貌，此种图画完全嵌合了被开启的东西即语言的敞开领域。剖面是语言本质之图画，是某种显示之构造，在其中，说话者及其说话，被说者及其未被说者从被允诺的东西而来得到了嵌合。


  可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特别地注意我们已经在何种意义上谈论说话和被说者，那么，甚至连语言本质之剖面的大概图画也将长久地被掩蔽着。


  诚然，说话是一种表达。我们也可以把说话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这两者都是关于作为说话的语言的正确观念。两者现在还未受关注。不过我们不会忘记，语言之发声现象已经如此长久地期待着一种恰如其分的规定；因为语音学-声学-生理学对发声过程的说明并没有经验到它的出于寂静之音（Geläut der Stille）的渊源，更没有获致由此而得的对声音的规定。


  而在前面对语言本质的简短描述中，说话和被说者是如何思考的呢？它们已然显示为这样一个东西，通过它并且在它之中，某物——就其已经被道说而言——达乎语言，亦即获得一种显露。道说（Sagen）与说话（Sprechen）不是一回事。某人能说话，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概无道说。与之相反，某人沉默无语，他不说话，但却能在不说中道说许多。


  然则何谓道说（sagen）呢？为了经验此种道说，我们已经守住了我们的语言本身令我们在这个词语那里要思想的东西。“道说”（sagan）意味着：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


  当我们指出下面这番话时，我们说的是某种不言自明的、但其内涵几乎尚未得到思虑的东西。“相互说话”意味着：彼此道说什么，相互显示什么，共同相信所显示的东西。“共同说话”意味着；一起道说什么，相互显示在所讨论的事情中那个被招呼者所表明的东西，那个被招呼者从自身而来带向显露的东西。未被说者不光光是某种缺乏表达的东西，而是未被道说、尚未被显示、尚未进入显现的东西。注217根本上必然保持未被说状态的东西，乃被抑制在未被道说者中，作为不可显示者而栖留于遮蔽之域——那就是神秘（Geheimnis）。被允诺者作为被指派者意义上的诺言（Spruch）而说话，它的说话甚至是无需表达的。


  作为道说，说话归属于语言本质的剖面，这个剖面乃由道说和被道说者之方式勾画出来；而在场者和不在场者即在其中自行呈报、允诺或拒绝，亦即：自行显示或者自行隐匿。在语言本质之剖面中，普遍因素是渊源各不相同的多样的道说。有鉴于道说（Sagen）之关联，我们把语言本质之整体命名为道说（Sage）；注218我们并且承认，即便此刻，诸关联的统一者也还未得洞察。


  就像我们德语中其他一些词语一样，今天人们多半也习惯于在一种贬义上来使用“Sage”这个词。Sage被当作纯然的流言，当作并不真实的、从而不足为信的传闻。但我们这里并不是这样来想“die Sage”的。Sage也有“诸神传说和英雄传说”的意思，但我们也不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来想这个词语的。而特拉克尔所谓的“蓝色源泉的崇高传说”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这个词语的最古用法，我们要从作为显示的道说注219出发来理解die Sage，并且用一个古老的、足可证实的、但已然消失了的词语die Zeige（道示），来命名语言本质居于其中的die Sage（道说）。拉丁语的pronomen demonstrativum［指示代词］在我们德语中被译作Zeigewörtlin。让·保罗把自然的显现命名为“灵性的指示”。注220


  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注221道说之显示并不建基于无论何种符号，相反地，一切符号皆源出于某种显示；在此种显示的领域中并且为了此种显示之目的，符号才可能是符号。


  然而，有鉴于道说的构造，我们既不可一味地、也不可决定性地把显示归因于人类行为。作为显现，自行显示标识着任何方式和层面的在场者之在场和不在场。正是在此种显示通过我们的道说而得以实现之际，一种让自行显示才先行于此种作为指引的显示。


  唯当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思索我们的道说时，才能得出一种对一切说话所具有的本质要素的充分规定。人们把说话视为人借助于说话器官对思想的分音节表达。但说同时也是听。习惯上，人们把说与听相互对立起来：一方说，另一方听。可是，听不光是伴随和围绕着说而已，犹如在对话当中发生的情形。说与听的同时性有着更多的意味。作为道说，说从自身而来就是一种听。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就是一种听。此种顺从语言的听也先于一切通常以最不起眼的方式发生的听。我们不仅是说这种语言，我们从这种语言而来说话。只是由于我们一向已经顺从语言而有所听了，我们才能从语言而来说话。在此我们听什么呢？我们听语言之说话。


  但竟是语言本身说话吗？语言并不具有说话器官，那么它如何能实现这种说话呢？可是语言说话。语言首先而且根本地遵循着说话的本质现身，即：道说。语言说话，因为语言道说，语言显示。语言之道说（Sagen）从曾经被说的和迄今尚未被说的道说（Sage）中涌出，而此种道说勾画出语言本质之剖面。语言说话，因为作为道示的语言在达于在场的一切地带之际每每从这一切地带而来让在场者显现和显露出来。照此看来，我们是通过让语言之道说向我们道说而听从语言。无论我们通常还以何种方式听，无论我们在何处听什么，听都是一种已经把一切觉知和表象都扣留起来的让自行道说（Sichsagenlassen）。在说话（作为顺从语言的听）中，我们跟随被听的道说来道说。注222我们让道说的无声之音到来，在那里我们要求着已然向我们张开的声音，充分地向着这种声音而召唤这种声音。于是乎，在语言本质之剖面中或许至少能较为清晰地表现出某个特性，它使我们一窥作为说话的语言如何被纳入其本己要素之中并且因此作为语言而说话。


  如若说话作为顺从语言的听让道说自行道说，那么，这一让只能是自行出现的，因为我们本身的本质已经进入道说中了。我们听道说，只是因为我们本就归属于道说。唯独道说向归属于道说者允诺那顺从语言的听和说。在道说中持存着这样一种允诺（Gewähren）。它让我们通达说话之能力。语言之本质现身居于如此这般允诺着的道说。


  那么，道说本身呢？道说是某种与我们的说话相分离的、而必须架设一座桥梁才能达到的东西吗？或者，道说乃寂静之河流，这河流本身通过构成其河岸而把其河岸——即道说（Sagen）和我们的跟随道说（Nachsagen）——结合起来，是这样吗？注223我们惯常的语言观念几乎不及于此。道说——如果我们试图根据道说来思考语言本质，我们难道不是在冒这样一个危险，即：把语言提升为某个虚幻的、自在的本质，而只要我们清晰地沉思语言，我们无论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个本质？语言可是无可否认地与人类的说话维系在一起的。当然啰。但那是何种维系呢？它的维系力量从何而来，又如何运作呢？语言需要人类之说话，但是语言并非我们的说话活动的单纯制作品。语言本质居于何处？也即植根于何处？也许我们在寻求根据之际，便没有问及语言本质。


  甚或道说本身就是依据，它保证着归属于语言本质之构造的那个东西的一体性的安定——是这样吗？


  在思考这一点之前，让我们重新关注那条通向语言之路。在本演讲的引言中我们已经指明：语言愈是清晰地作为其本身显露出来，通向语言之路的自行变化就愈是断然明确。至此，这条道路具有某种行进的特性，它在道路公式所标识的异乎寻常的网络范围内把我们的沉思引入那个指向语言的方向中。我们已经与威廉姆·冯·洪堡一起从说话出发，并且试图首先端出语言之本质，进而加以论究。之后，我们还描述了语言本质的剖面所包含的东西。对此作出沉思之际，我们获得了作为道说的语言。


  


  
三


  


  随着我们对作为道说的语言本质的描述性解说，通向语言之路便通达作为语言的语言那里，从而就达乎其目标了。我们的沉思已经把通向语言之路抛在后面了。只要我们把这条通向语言之路当作某种沉思语言的思想的行进，那么，看起来情形就是如此，并且也是适恰的。然而，我们的沉思实际上却看到自己才刚刚被带到我们所寻找的通向语言之路面前，几乎还没有进入这条道路的轨道上。因为此间在语言本质本身中已经显示出一个东西，它表明：在作为道说的语言中有一条道路这样的东西成其本质。


  一条道路是什么呢？道路让人通达。道说就是让我们通达语言之说话，因为我们顺从道说而听。


  通向说话之路在语言本身中成其本质。这条通向说话意义上的语言的道路乃是作为道说（Sage）的语言。因此，语言的固有特性隐蔽在道路中，而道说作为道路让顺从道说的听者通达语言。这个听者只可能是我们人，因为我们人就在道说之中。让通达，亦即通向说话的道路，已然从一种让归属（Gehörenlassen）而来入于道说之中了。这种让归属包藏着那条通向语言之路的真正的本质现身。但道说如何成其本质而能够让归属呢？一旦我们更急切地去关注我们的解说工作的结果，道说之本质现身或许就会特别地表现出来。


  道说即显示。在向我们招呼的一切东西中，在同我们照面的被讨论者和被说者中，在向我们说出自身的东西中，在期待着我们的未被说者中，但同样也在我们所做的说话中，都有显示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显示让在场者显现，让不在场者隐失。注224道说绝不是对显现者所做的事后追加的语言表达，而毋宁说，一切闪现和显露都基于显示着的道说。道说把在场者释放到它的当下在场之中，把不在场者禁囿在它当下不在场之中。道说贯通并且嵌合澄明之自由境界（das Freie der Lichtung）；澄明必然要寻找一切闪现，离弃一切隐失，任何在场和不在场都必然入于澄明而自行显示、自行诉说。


  道说乃是把一切闪现嵌合起来的显示之聚集，此种自身多样的显示处处让被显示者持留于其本身。


  这种显示从何而来？这一问问得过火，问得急促。我们只需留意在显示中活动并且调停其活动的东西即可。在此我们无需作没完没了的寻索。有一道简直是突发的、难忘的、因而常新的目光就够了。这道目光虽然针对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但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东西，更不用说恰如其分地去认识它了。此种不认识的熟悉之物，道说的一切进入其活泼的激动者中的显示，对任何在场和不在场来说都是那个早晨的破晓，由此早晨才开始了昼与夜的可能交替。这个早晨之破晓既是最早又是远古。我们仅只还能命名它，因为它不能容忍任何探讨；因为它乃是一切位置（Ort）和时间-游戏-空间（Zeit-Spiel-Raum）的地方（Ortschaft）。我们用一个古老词语来命名它，我们说：


  
在道说之显示中的活动者乃是居有。注225

  


  它把在场者和不在场者带入其当下本己之中；由之而来，在场者和不在场者在其本身那里自行显示并且依其方式而栖留。有所带来的居有使作为道示的道说在其显示中活动，此种居有（das Eignen）可谓成道（das Ereignen）。它给出澄明之自由境界。在场者能够入于澄明而持存，不在场者能够出于澄明而逃逸并且在隐匿中保持其存留。成道通过道说给出的东西，绝不是某个原因的作用，绝不是某个根据的结果。有所带来的居有，即成道，比任何作用、制作和建基都更具有允诺作用。成道者乃大道本身——此外无他。注226注227从道说之显示来看，我们既不可把大道（Ereignis）表象为一个事件，也不可把它表象为一种发生，而只能在道说之显示中把它经验为允诺者。注228我们不可能把大道归结为其他什么东西，不可能根据其他什么东西来说明大道。成道绝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成果（即结果），但所予注229——它有所端呈的给予（Geben）才允诺着诸如某种“有”（Es gibt）之类的东西——也还为“存在”所需要，以便存在作为在场进入其本己之中。注230


  大道聚集道说之剖面，并且把它展开为多样显示的构造。大道是不显眼的东西中最不显眼的，是质朴的东西中最质朴的，是切近的东西中最切近的，是遥远的东西中最遥远的，我们终有一死的人终身栖留于其中。


  对这个在道说中运作的大道，我们只能这样来加以命名：它——大道——成其本身。注231如若我们这样来说，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已经被说的语言来说话了。我们且来听听歌德的几个诗句，这几个诗句尽管并不是着眼于语言本质而写的，但它们所使用的动词“居有”（eignen,sich eignen）却接近于“自行显示”（sich zeigen）和“标志”（bezeichen）。歌德诗云：


  
从早到晚都被迷信缠绕：
 不断居有、显示、警告。注232

  


  在另一处，歌德换了种笔调写道：


  
不论有多少迹象标志着
 我们的担忧和渴望，
 只是因为居有感恩，
 我们的生活就值得珍视。注233

  


  大道赋予终有一死者以栖留之所，使终有一死者居于其本质之中而能够成为说话者。如果我们把“法则”理解为对那种让一切在其本己中在场并且归于其范囿的东西的聚集，那么，大道便是一切法则中最质朴和最温柔的法则，比阿达尔贝特·斯蒂夫特所看到的“温柔的法则”还要温柔。但大道不是那种无所不在地凌驾于我们之上的规范意义上的法则，不是什么对某个过程起调控作用的规定。


  大道是这个法则（das Gesetz）注234，因为它把终有一死者聚集入成道之中而使之达乎其本质，并把终有一死者保持在其中。


  因为道说之显示是居有，所以顺从道说的能听，也即对于道说的归属，也基于大道之中。为了充分洞察此种情形的整体，我们或许就有必要足够完整地来思考终有一死者的本质及其关联，无疑就更要思大道本身了。注235这里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作一提示。


  大道在其对人之本质的照亮注236中居有终有一死者，因为它使终有一死者归本于那种从各处而来、向遮蔽者而去允诺给在道说中的人的东西。作为听者的人归本于道说，这种归本（Vereignung）有其别具一格之处，因为它把人之本质释放到其本己之中，却只是为了让作为说话者（即道说者）的人对道说作出应答，而且是从人的本己要素而来作出应答。这个本己要素乃是：词语的发声（Lauten）注237。终有一死者有所应答的道说乃是回答。任何一个被说的词语都已经是回答，即：应对的道说，面对面的、倾听着的道说。注238使终有一死者进入道说的归本把人之本质释放到那种用之中，由此用而来人才被使用，去把无声的道说带入语言的有声表达之中。注239


  大道在需用着的归本中让道说达乎说话。通向语言之路归属于那出自大道而获得规定的道说。在这条归属于语言本质的道路中隐蔽着语言的固有特性。道路乃是成道着的。注240


  在阿伦玛尼-斯瓦本方言中，今天还管开辟一条道路，譬如穿过积雪的原野，叫做wëgen。这个作及物动词使用的动词意味着：形成一条道路，准备去形成一条道路。这样看来，Be-wëgen （Be-wëgung）就不再意味着仅仅在一条已经现成的道路上来回搬运什么，而是意味着：首先产生通向……的道路，并且因而就“是”道路。


  大道居有人，使人进入为大道本身的用之中。如此这般居有着作为成其本身的显示之际，大道乃是使道说达乎语言的开辟道路。注241


  这种开辟道路把作为语言（即道说）的语言（即语言本质）带向语言（即有声表达的词语）。有关通向语言之路的说法现在不再仅只、并且不再首要地意指我们沉思语言的思想的行进。通向语言之路已然在途中转换了。它已经从我们的行为转移到被居有的语言本质中。可是，这种通向语言之路的转换不仅是为我们而顾及我们，才看来犹如一种现在才作出的转移。实际上，通向语言之路总是已经在语言本质本身中有其唯一的处所。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最初所说的通向语言之路并没有失效，而是唯有通过根本性的道路，通过居有着—需用着的开辟道路，才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因为作为显示着的道说的语言本质居于大道中，而大道赋予我们人以一种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于虚怀倾听的态度，所以，使道说达乎说话的开辟道路的运动才向我们开启了那些小径——我们藉以沉思根本性的通向语言之路的小径。


  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个道路公式不再仅仅是为思考语言的我们提供一种指引，而且也道出一个样态（forma），即一个构造形态，那居于大道中的语言本质就在其中自行开辟道路。


  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仅仅按照单纯的字句来听，那么，这个公式所表达的就是语言纠缠于其中的关系网络。看起来，似乎任何一种表象语言的尝试都需要辩证法的窍门，以便掌握这种纠缠关系。然而，这样一种由公式死板地引发出来的方法却耽搁了如下可能性，即：冥思着（sinnend），注242也就是在专心入于开辟道路之际，去洞察语言本质的质朴性，而不是谋求对语言作一种表象。


  从开辟道路的运动（Be-wëgung）来看，貌似纷乱的网络便消解于那个由在道说中被居有的开辟道路所带来的释放者之中。开辟道路的运动开释道说而使道说达乎说。它使说向着道路敞开，在此道路上，作为倾听的说话从道说那里接受总是要道说的东西，并把所接受的东西提升到有声词语之中。使道说达乎说话的开辟道路是一条具有开释作用的纽带，这条纽带通过居有而有所维系。


  如此这般被开释到其本己的自由之境之中，语言才可能独与自身相关。这话听来像是某种自私的唯我论的论调。但语言之固执于自身，并不是那种纯然自私的、忘乎所以的自我吹嘘意义上的固执。作为道说，语言本质乃是居有着的显示，它恰恰要撇开自身，才得以把被显示者释放到其显现的本己中去。


  语言说话，乃由于语言道说；语言所关切的是这样一回事情，即我们人的说话在听从未被说者之际应和于语言之被道说者。所以，就连沉默也已然是一种应和（Entsprechen）。注243人们往往把沉默当作说话的本源而置之于说话下面。沉默应和于那居有着—显示着的道说的无声的寂静之音（Geläut der Stille）。作为显示，居于大道之中的道说乃是成道或居有的最本己方式。大道是道说着的。因此，语言如何说话，也就是大道本身如何自行揭示或者自行隐匿。还有一种思想能够追思大道，只能够猜度大道，而且反倒能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经验大道。我已经用“集—置”注244这个总还令人诧异的名称命名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注245集—置摆置人，亦即促逼人去把一切在场者当作技术的持存物（Bestand）来订置，注246就此而言，集—置就是以大道之方式成其本质的，而且集—置同时也伪置大道，因为一切订置看来都被引入计算性思维之中了，从而说着集—置的语言。说话受到促逼，去响应任何一个方面的在场者的可订置性。


  如此这般被摆置的说话便成了信息。注247信息探查自身，以便用信息理论来确证它本身的行动。集—置乃无往而不在的现代技术之本质，它为自身订置了形式化语言；后者就是那种通报方式，据此方式，人便被构形，也即被设置于计算性技术的本质中，并且逐步牺牲掉“自然语言”。尽管信息理论不得不承认，为了用没有被形式化的语言来讨论技术性持存的道说，形式化语言总是又要求助于“自然语言”，但对于信息理论的通行的自我解释来说，此种情形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而已。因为在此不得不谈到的“自然语言”，事先被人们设定为尚未形式化，但已经被订置到形式化过程中的语言。目标和标准乃是形式化，即道说的在计算上的可订置性。在要求形式化的意志中，人们似乎迫不得已暂且还承认语言的“自然因素”（Natürliche）；但人们并不是着眼于语言的原初自然来经验此种“自然因素”的。原初的自然乃是φύσις，注248它本身基于大道之中，而道说正是从大道而来才涌现运作。信息理论则把语言的自然因素理解为缺乏形式化了。


  可是，即便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得以看到，语言本质问题绝不能在形式主义中获得解决和清算，相应地我们必得说：“自然语言”是不可形式化的语言，这当儿，“自然语言”终究也还只是得到了否定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只是免受形式化之可能性或不可能性问题的纠缠罢了。


  然而，倘若对信息理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干扰性的剩余物的“自然语言”，竟是从道说那里获得其自然，也即获得语言本质的本质现身，那么，情形又会怎样注249呢？倘若道说并不仅仅扰乱信息的解体过程，而是从大道的不可订置因素而来已经超越了信息，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倘若不知何时以何种方式，大道竟成为一道光亮（Ein-Blick）注250，其有所澄明的闪光进入存在者和被看做是存在者的东西中，则情形又会怎样呢？倘若大道由于其进入（Einkehr）而取消了一切在场者的单纯可订置性，并且把在场者带回到其本己之中，则情形又会怎样呢？


  人的任何语言都在道说中被居有，并且作为这种严格词义上的语言——尽管是按不同尺度切近于大道——才是本真的语言。任何一种本真的语言都是命运性的，因为它是通过道说之开辟道路才被指派、发送给人的。注251


  绝没有一种自然语言是那种无命运的、现成自在的人类自然的语言。一切语言都是历史性的，即便在人并不知道现代欧洲意义上的历史学之际，语言也是历史性的。就连作为信息的语言也不是这种自在的语言，相反，按照当今时代的意义和限度来看，它也是历史性的。当今这个时代是无所创新的时代。它只是把现代的老旧的东西，早就先行决定了的东西，完成到极致而已。注252


  语言的固有特性乃基于词语注253的大道式渊源，也即基于那出自道说的人之说话的大道式渊源。


  最后，让我们像开篇时那样回忆一下诺瓦利斯的话：“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这正是语言的特性，却无人知晓。”诺瓦利斯所理解的特性就是语言的特殊之处。通过把语言本质经验为其显示居于大道之中的道说，我们理解的特性便近乎居有和成道了。注254特性由此获得其凿凿可凭的规定性；关于后者，我们在此不拟予以深思了。


  从大道方面得到规定的语言之特性，比语言的特殊之处更少能够为人所知道——如果知道（wissen）意味着：在寻视某物之际看到了某物的本质整体。我们无能于寻视语言本质，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跟随道说才有所道说。我们本就归属于道说。语言本质的独白特征在道说的剖面中有其构造，它与诺瓦利斯所思的“独白”并不吻合，也不可能吻合，因为诺瓦利斯是在绝对唯心论视界内从主体性出发辩证地表象语言的。


  然而，语言是（ist）独白。这话现在有双重意思：语言单一地（allein）是本真地说话的语言；语言孤独地（einsam）说话。但唯有不单一者才可能是孤独的；不单一也即不是分离的和个别的，不是没有任何关联的。相反，孤独本质上恰恰是共性的缺失，而这种共性的缺失乃是与共性的最有约束力的关联。“Sam”在哥特语中即sama，在希腊语中即[image: 4]μα［一起、共同］。“孤独的”（einsam）意思就是：在相互归属之物的统一者中的同一者（das Selbe）。显示着的道说为语言开辟道路而使语言成为人之说话。道说需要发声为词。但人之能够说话，只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听从于道说，从而能跟随着去道说一个词语。前一种需要（Brauchen）和后一种跟随着道说（Nachsagen）都基于那种缺失，这种缺失既不是某种纯粹的匮乏也不是某种否定。


  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了，从而绝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因此，我们始终只是就我们为语言本身所注视、归本于语言本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洞察语言本质。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这里所谓“知道”是一个传统的由表象性的认识所决定的概念。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而这无疑不是什么缺陷，倒是一个优点；由于这个优点，我们便突入一个别具一格的领域之中，突入我们——被用于语言之说话的我们——作为终有一死者的栖居之所中了。


  凭任何陈述都不能捕捉道说、道说的特性。道说要求我们，对在语言本质中成道着的开辟道路（die ereignende Be-wёgung）这回事情保持沉默，同时又不谈论这种沉默。


  作为显示，基于大道的道说乃是最本己的成道或居有方式。这话听起来宛若一个陈述句。如若我们一味地审听之，那么，它就并不道说那有待思的事情。道说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此所谓方式（Weise）与其说是模式（modus）和样式（Art），而不如说是μέλος［歌、曲调］，即吟唱着进行道说的歌。因为成道着或居有着的道说使在场者尽其所有地显露出来，颂扬它，亦即允许它进入其本己的本质之中。荷尔德林在其《和平庆典》一诗的第八节开头唱道：


  
从清晨起，
 自从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彼此倾听，
 人已体验许多；而（我们）即是歌唱。

  


  我曾经把语言命名为“存在之家”。注255语言乃是在场之庇护（Hut des Anwesens），因为在场之显露已然委诸道说之成道着或居有着的显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之方式。注256


  为了追思语言本质，为了跟随语言本质而道说之，便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Wandel der Sprache）。我们既不能强行也不能发明这种语言转换。这种转换并不是由创造新型的词语和词序来实现的。转换触乃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此种关系取决于命运，即我们是否以及如何被作为大道之原始消息（Ur-Kunde）注257的语言本质扣留到大道中。因为大道，即居有着-保持着-抑制着的大道，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因此之故，我们的道说作为回答始终在具有关系性质的东西中。在这里，关系（Ver-hältnis）一概是从大道方面被思考的，而且不再在单纯联系（Beziehung）的形式中被表象。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取决于我们作为被使用者如何归属于大道。


  也许我们多少能够对我们与语言的关联之转换作些许准备。或许能唤起这样一种经验： 一切凝神之思都是诗，而一切诗都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而来相互归属，这种道说已经把自身允诺给被道说者，因为道说乃是作为谢恩注258的思想。注259


  一种萌发的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已经进入了威廉姆·冯·洪堡的思想范围之内。洪堡的论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的一些话证实了这一点。正如他弟弟在前言中所说的，为了这部论著，洪堡“孤独地，在一座坟墓的边缘”思殚力竭，直至去世。


  我们不得不敬佩威廉姆·冯·洪堡对语言之本质的探幽入微的洞见。洪堡说：


  
“把已经现成的语音形式应用到语言的内在目的……这在语言形成的中间阶段被认为是可能的。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内心领悟和改善，一个民族也许能够赋予它所传承的语言以一个如此不同的形式，注260以致语言因此就会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语言”。（第10节，第84页）

  


  在稍后的一段文字中（第11节，第100页），洪堡写道：


  
“并没有改变语言的语音，更没有改变语言的形式和规则，时代通过不断增长的观念发展了，增强了思维力和不断深化的感受能力，往往把它以前所不具有的东西引入语言中。进而把某个不同的意义置入相同的外壳中，把某种不同的事物置于同一标志之下，根据相同的连结法则来说明不同层次上的观念过程。这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永恒成果，而在文学中，首要的乃是诗歌和哲学”。

  


  


  说    明


  


  


  语言


  


  该演讲第一稿于 1950年 10月 7日在布勒霍（Bühlerhöhe）为纪念马克斯·科默雷尔（Marx Kommerell）而作；第二稿于 1951年2月14日在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图书协会重作。印刷稿依据第二稿，有些地方做了重要修订。


  


  诗歌中的语言


  


  本文系作者于 1952年 10月 4日在布勒霍做的演讲，当时的标题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对其诗歌的一个探讨》。作为文章，本又以同样的标题首次发表于《水星》杂志，1953年，第61期，第 226—258页。印刷稿是对演讲稿做了少许修订。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


  


  本文迄今未曾付印，作于1953年至1954年间，系因东京帝国大学的手冢富雄（Tezuka）教授的一次来访而作。


  为反驳世面上一再扩散的不正确的断言，任此要作一个明确的说明：这个对话文本提到的《存在与时间》的献辞（见本书第 91页），在该书的第四版（1935年）中也还是保留在卷首的。1941年出第五版时，出版者看到了印刷此书的危险，也即看到了对此书的禁令，于是，最后应尼迈耶出版社的建议和愿望，约定在这一版中删去那个献辞；但我提出的条件是，即使现在仍得保留原书第38页上的注释，而该注释根本上是对那个献辞的确证，其内容如下：“如果下面的探索能在‘事情本身’的开展方面前进几步，那么笔者首先应当感谢的是埃德蒙特·胡塞尔。笔者就学于弗莱堡时期，胡塞尔曾给予笔者以深入的亲自指导，并允许笔者极其自由地阅读他尚未发表的手稿，从而使笔者得以熟悉极为多样化的现象学研究领域。”


  关于在对话中指出的“二重性”（Zwiefalt），同样地，关于在演讲“语言”中所探讨的“区—分”（Untcr-Schied），可参看《什么叫思想？》（尼迈耶出版社，图宾根1954年）以及《同一与差异》（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 1957年）。


  


  语言的本质


  


  这三个演讲是1957年12月4日、18日和1958年2月7日在弗莱堡大学的普通研究班上做的。


  


  词语


  


  眼下这个文本最初作于 1958年 3月 11日，是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黎明庆祝日上做的演讲，题为《诗与思——关于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词语〉一诗》。此外，本演讲还于 1959年 6月 12日在康斯坦茨、1959年6月 15日在阿姆利斯维（Amriswil）做过。


  


  走向语言之途


  


  本文系作者于 1959年 1月 25日在慕尼黑大学礼堂以及同年1月28日在柏林恩斯特-罗伊特之家做的演讲；为1959年1月由巴伐利亚艺术协会和柏林艺术协会举办的题为《语言》的系列演讲之一。本文付印时，作者重新审阅了原稿，某些地方做了扩充。最初发表在《形态和思想》1959年第6期上，由克莱门斯·格拉夫·珀德维尔斯（Clemens Graf Podewils）编辑。


  编 者 后 记


  


  这里印行的是马丁·海德格尔生前编定的《全集》第十二卷，也即1959年在冈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出版的单行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遵照海德格尔对《全集》第一部分诸卷注261的编辑工作所下的指示，编者在编辑本卷时从作者样书中采纳了若干处细微的文字修正，作者在样书中用修订符号加以标识。与这些修正相关的页码如下列：第42页、第148页、第149页、第165页、第192页、第199页、第229页、第232页、第234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42页、第246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48页、第251页、第252页、第254页。有关的样书是1959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一版，以及由巴伐利亚艺术协会编辑的论文集《语言——慕尼黑、柏林1959年系列演讲》，慕尼黑1959年。


  本卷也收录了从作者样书中采集下来的若干作者边注。按照海德格尔的指示，这些作者边注被处理为脚注，用小写字母标记。注262由于所有这些边注均采自1959年单行本第一版样书，故编者在编辑时省去了边注前的来源说明（而在《全集》第一部分其他诸卷中都有此说明）。这些边注与文中词句的对应关系是根据海德格尔在其样书中使用的指引符号来处理的。此外，在其单行本样书中，在“走向语言之途”这个演讲的开头，海德格尔亲笔记下了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腾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的一段文字，在此照录如下：“如果我们深入反省，即可发现在语言中蕴涵着丰富的智慧。也许并非人自己承荷一切，而是在语言以及在俗语中，实际就有丰富的智慧。”（《文集》，两卷本，W．格伦茨曼编，美茵法兰克福1949年，第一卷，第 408页）


  为消除印刷错误，编者审读了本卷的全部文字。为避免误解或者为了显明意思，编者偶尔对标点符号做了适当的改动，使之合乎通行的规则。此外对于一些基本词语，诸如“区—分”（Unter-Schied）或“开辟道路”（Be-wёgung），编者注意了它们的书写的统一性。


  对于书中所有引文，编者均根据海德格尔使用的版本做了审查。在多数情形下，编者可以动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藏书。凡与原书有少许出入的引文和书目说明，编者都根据原书做了补充和订正。


  本卷中给出的边码为单行本所有七个版次的页码。注263


  对于海德格尔为单行本第一版所编制的书后“说明”，编者也根据作者为本卷原稿所作的亲笔提示做了补充。


  感谢作者遗著保管人海尔曼·海德格尔博士（Hermann Heidegger），他协助编者完成本卷的编辑工作，特别是与编者一起核对了作者边注。路易斯·米夏埃尔森女士（Luise Michaelsen）为本书做了细心的校对工作。博士候选人汉斯-赫尔穆特·甘德尔先生（Hans-Helmuth Gander）认真读了校样，并在准备稿样和排印过程中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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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后  记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他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其全集已被辑成102卷（根据全集编委会2000年计划书）。这里译出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系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十二卷，是海氏后期的一部重头著作。其中所收共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演讲报告，集中地呈现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


  本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围绕着Ereignis和Sage两个核心词语展开。译者在这里须得对这两个词语的汉语翻译作一交代。


  Ereignis一词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海德格尔努力超出形而上学传统，一直十分谨慎地想摈弃“存在”（Sein）这个形而上学范畴，而终于思得Ereignis一词。这个词几不可译。据了解，日本的学者们已提供出七种以上的译法。笔者所见的有关英译本译之为“事件”（event）、“居有”（appropriation）或“居有之解蔽”（the disclosure of appropriation）等等。此类译法中，有的本着义理，有的是解释性的翻译，听来未免别扭。如“事件”一译，就是海德格尔自己所反对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一方面总感觉到语言本身的限度，同时也觉得汉语的弹性实在要比英语之类的语言来得强大。


  基于下面要讲到一些理由，我将Ereignis译作“大道”。此译有拿老子来比附海德格尔的嫌疑，或有把海德格尔的Ereignis弄成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的危险。但关键恐怕在于，我们是否必得从形而上学上来观解汉语思想的“道”（“大道”）呢？譬如，海德格尔所释的“道”就不是（西方）形而上学上的。在本书的“语言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建议把老子的“道”译为“道路”（Weg），而反对以往的德文译法（译之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和逻辑等）。“道”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已经是一个至高的形而上的“范畴”了，而今被海德格尔以日常的“道路”译之，反倒令我们诧异了。


  诚然，要为Ereignis找到一个适恰的中译，是很困难的。在稍后的《面向思的事情》一书中，海德格尔讲到Ereignis是“有存在”（Es gibt Sein）中的“给出者”，因此我们本来亦可把它译为“本有”，把动词ereignen译为“居有”。正是由于Ereignis含有“居而有之”和“相互照亮、揭示”（指天、地、神、人的世界“四重整体”的运作）的意思，所以英译者才把它译作“居有之解蔽”。不过，“本有”和“居有”的译法较难以适合于《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的相关语境。因为在这里，海德格尔所着力阐发的Ereignis的主要意思是“道路”、“道说”等。


  海德格尔主张以德文的“道路”来译老子的“道”，显然很好地领悟了汉语思想中的“道”与“道路”的意义联系。“道”就是“道路”。“道”这种“道路”高于理性、精神、意义等形而上学的规定性。“道”产生出一切道路。海德格尔专门讨论了“大道”的“开路”或“铺设道路”（Be-wёgen,Be-wёgung）。“大道”实即给予一切以道路的那个东西，或干脆就可以说是“开路者”（das Be-wёgende）。“大道”开启一切道路。在这一开启道路的过程中，世界诸因素（海德格尔归纳为天、地、神、人“四方”）得以进入光亮之中，得以敞开出来；同时也即“居有”自身了，各个获得“成就”了。此即“大道”的“成道、居有”（ereignen），相类于老子所谓“道”的“成功遂事”了。


  “大道”的“开辟道路”就是“大道”的运作和展开，也就是“大道”的语言——亦即“大道”自行“道说”出来了。海德格尔用Sage一词来命名“大道”的语言。海氏明言，“Sage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把Sage译为“道说”，亦可作“大道之说”。对动词性的Sagen，我们也以“道说”译之。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中的“语言”（Sprache）一词也在形而上学上被用滥了，需以“大道之说”意义上的Sage取而代之。


  翻译上的理由简说如上。这里需补充一点：对于Ereignis一词，我们要细细地体会它的丰富的乃至日常的含义，而且要在具体语境中加以具体对待。海德格尔明显不想把它当作一个“范畴”来使用，故其意义便不可固定。我们在本书中一般把Ereignis译为“大道”，把其动词ereignen译为“成道”、“居有”；但在有些语境中，我们也把Ereignis译为“本有事件”。


  不待说，我们这种译法也只能是一种“强译”，不能是定译。此外，我们恐怕也应承认Ereignis一词的不可译品质。海德格尔自己说：这个词“就像希腊的逻各斯（λόγος）和中国的道（Tao）一样不可译”（《同一与差异》，德文版第29页）。而反过来讲，凭海德格尔这句话，我们也许更加有理由把他的Ereignis译为“大道”了，因为λόγος是往往被中译为“道”的。


  海德格尔这本著作出奇的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有的是晦涩曲折的义理。海德格尔喜欢做的词语游戏固然颇多机智，时时体现“思”的严格和“说”的庄重，但译者如我，却往往要徒唤奈何的了。许多时候，译者被逼到了“不可说”的边界上。


  海德格尔的著作一般是少见有注释的。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有较多的“原注”，多半也是注明可参考的书目而已。而且据说海德格尔是反对人们对他的著作加注的。尽管如此，译者还是笨拙地加了一些注释，多数也还是为了说明翻译上的困难和理由。书后的“人名对照表”也是译者做的。


  我所采的版本是纳斯克出版社 1986年出版的第 8版。翻译时参考了D.海尔茨（Peter D. Hertz）的英译本（On the Way to Language,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


  书中第二篇文章“诗歌中的语言”曾由倪梁康学兄译成中文，我译时亦参照了他的译文，且多有掠美。第三篇文章初稿译出后，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廖立文先生十分认真地审读了前面一部分译文，并且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对于学术的虔诚态度令我感动。文中一些希腊文请教了陈村富教授。谨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我的衷心的谢意。


  值此机会，我要特别向已故的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表达我的感激和纪念的心情。熊伟先生生前给予我的不断鞭策，乃是我进学的基本动力之一。


  事隔两年以后，又承张庆熊博士相助，对拙译做了认真的审校工作。商务印书馆的武维琴先生和陈小文先生给予许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孙周兴


  1993年2月10日凌晨 1时记于西子湖畔


  1995年6月26日晚补记


  修订译本后记


  


  本书中译本先在台湾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出繁体版（1993年），后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简体版（1997年）。原来的翻译是根据德文单行本（1986年版）进行的。近几年来，译者断断续续地在电脑里根据全集版（1985年版）对译文进行修订加工。这次得以集中一段时间，对译本做了全面的整理，不少地方几近重译。


  之所以要修订原译本，盖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旧译本为译者最早的一部译作，现在看来译文并不特别成熟，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错讹或者失当之处，因此需要加以修订。此外，译者这些年来对一些基本译名有了新的考虑，如Ge-stell，原从熊伟先生译之为“座架”，现把它改译为“集置”或“集—置”；又如Austrag，原译为“实现”，现改译为“分解”；如此等等。


  其二，海德格尔在自己保留的本书单行本样书上做了一些“文字修正”和“作者边注”，现由编者冯·海尔曼教授辑入全集版中。译者以为，特别是全集版中新增的数量不小的“作者边注”，对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进展是很有意义的，理应在中译本中完整地呈现出来。


  其三，旧译本中一些希腊词语和句子的中译存在着不当之处，甚至在打印时也犯了一些可笑的错误，因为当时译者丝毫不识希腊文，以至于连希腊字母φ与ψ都分不清。此次修订，可以改正这些基于无知而出现的错误。


  因为是通盘修订，故连译文文气也有了变化。这就是说，我在许多地方对并没有明显差错，但传达不到位或者表达不够通过的原译文也做了加工处理。因此，译者自忖，眼下这个修订译本的译文质量应该是有所提高了。


  在修订过程中，译者也新增了不少译注，希望对读者的理解有所帮助。此外，原译本正文中有过多的译名附文，如：“大道”（Ereignis）、“道说”（Sage）等，此次校译时本着节约原则做了处理，或部分删除，或部分纳入译注中，为的是让读者在阅读时不至于遇到太多的磕磕碰碰。但有必要的附文仍予以保留，少数地方甚至做了增加。凡此种种，同样也是为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书中出现的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同语 Ereignis，我原译之为“大道”，在其他几个译本中现已统一改译为“本有”（如译者所译的海德格尔的《路标》、《尼采》等书）。此次修订时译者犹豫再三，最后仍旧无法割舍，保留了原来的“大道”译名。关于这个译名的基本理由可参看中译本第一版“译后记”；另外也可参看译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发表的“大道与本有”一文，其中道出了我对Ereignis的中文翻译的最新考虑。


  正如译者在原译本“译后记”里申言的，本书第二篇文章“诗歌中的语言”的译文参考了友人倪梁康教授的译作。虽然译者这次同样对译文做了统一修订，但基础工作仍旧是梁康教授提供的。在此再次感谢梁康教授的劳动。


  友人张祥龙教授对拙译提供了很好的批评意见。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先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实现这次修订计划。谨向两位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译无止境。译者在修订时虽然对全部译文做了逐字逐句的审查和校对，但一是惯性厉害，二是这些年学问未长，三是译事艰难，所以仍旧会留下遗憾。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我的愿望只有一个：使译文变得更稳靠些。而众所周知，稳靠的东西是难得的。


  孙周兴


  2003年11月16日晚记于沪上康桥


  注1  此句中的“观念”（Vorstellung,或译“表象”）的动词形式就是前句中的“表象”（vorstellen）。——译注


  注2  海德格尔强调“探讨”（erörtern）与“位置”（Ort）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可参看本书第二篇文章开头的讨论。这里译为“大道”的Ereignis（或译“本有”）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也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题。有关该词的译解，参看本书“译后记”。——译注


  注3  德莫斯提尼斯（Demosthenes）：古希腊最著名的演说家。——译注


  注4  德文中“深渊”（Abgrund）一词由否定性前缀Ab-加“基础”（Grund）构成。——译注


  注5  德语原文为：Die Sprache ist:Sprache。——译注


  注6  通行中译文作：“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参看《新约·旧约全书》，中译本，南京1994年。——译注


  注7  此处“所说之话”（das Gesprochene）也可译作“所说”、“被说者”或“被说出的东西”等。——译注


  注8  这里的“创造”原文为Dichtung（其动词形式为dichten），它在海德格尔著作中区别于诗歌（Gedicht,Poesie）。我们根据不同语境也译之为“作诗”、“诗”、“诗意创造”等。——译注


  注9  此句原文为：Die Sprache spricht，与前句只有重点号位置的不同。——译注


  注10  上面两行诗的德文原文为：Vielen ist der Tisch bereitet/ und das Haus ist wohlbestellt。中译文没有显出其中的系动词“是”（ist）。——译注


  注11  在此语境中，“命名”（Nennen）、“召唤”（Rufen）、“令”（Heißen）和“邀请”（Einladen）等词语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海德格尔意在挑明“作诗”是一种开端性的“揭示”活动，是一种不带暴力的创造性活动。——译注


  注12  这是后期海德格尔对“世界”（Welt）的规定：所谓“天、地、人、神”“四方”（die Vier）的“四重整体”（Geviert）。“天、地、人、神”乃是“天空”（Himmel）、“大地”（Erde）、“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和“诸神”（die Göttlichen）的简写。——译注


  注13  此句中的动词“分解”原文为austragen,在日常德语中有“解决、澄清、使有结果、分送”等义；其名词形式为Austrag，有“解决、裁决、调解”等义。海德格尔以Austrag以及相应的动词austragen来思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化运作。我们勉强译之为“分解”，取“区分”和“解决”（“实现”）之义。——译注


  注14  古高地德语中的bern和bären意谓“承受”。与之相联系，现代德语的gebären意谓“实现”、“酝酿”和“诞生”；名词Gebärde意谓“承受”、“表情”、“手势”等。显然，海德格尔是要强调他所思的“分解”（Austrag）的“承受、实现”之义。——译注


  注15  此处“制约”原文为be-dingen，意指物之物化（dingen）对人的决定作用。——译注


  注16  这里的“之间”（Unter-）与“分离”（Schied）合成下文的“区—分”（Unter-Schied），它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关键词，与下文第三篇中的“二重性”（Zwiefalt）一道，体现着后期海德格尔对其前期的“存在学差异”思想的深化。——译注


  注17  海德格尔用连字符把德语的Unterschied（区分）分写为Unter-Schied，我们也相应地译作“区—分”。——译注


  注18  此处“传送”（zutragen）也与“分解”（austragen）相关。——译注


  注19  这里译为“居有”的ereignen一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两个基本含义，即“照亮”（“揭示”）和“成其本身”（“居有”），所以有英译者译之为disclosingly appropriate（揭示性地居有）。Ereignen是Ereignis（“大道”）的运作，我们一般根据具体语境译之为“成道”或“居有”。——译注


  注20  在这段话中，海德格尔做了有趣的“词语游戏”，而我们的中译无论如何也难以传达清楚“维度”（Dimension）、“衡量”（Er-messen）、“横贯”（durchmessen）、“测量”（vermessen）和“尺度”（Maß）等词语之间的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译注


  注21  原诗用了过去时的“石化”（versteinerte），我们译为“已把……化为石头”。——译注


  注22  此句中的“已然现身”原文为das Gewese，“成其本质”原文为wesen，后者或可译为“本质现身”。——译注


  注23  在这段话中，我们需注意海德格尔的“词语游戏”，注意“撕裂”（reißen）、“裂隙”（Riß）与“设计图”（Vorriß）、“剖面图”（Aufriß）等词语之间的字面联系。痛苦是“裂隙”，但痛苦这种“裂隙”又是“嵌合”（die Fuge）。特拉克尔诗中的“痛苦”被海德格尔解释为他所思的“亲密的区分”了。——译注


  注24  海德格尔在这里用动词ent-scheiden（我们姑以其日常含义“决定”译之），突出了它与“区—分”（Unter-Schied）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25  原文为：Befiehl dem Herrn deine Wege。——译注


  注26  此处“归隐”（Enteignen）与“居有”（Ereignen）相对，前者的字面意思是“失其本己”，后者则为“成（得）其本己”。“失”与“得”是一体的两面，此谓“亲密的区—分”，是“大道”（Ereignis）之“二重性”的运作。——译注


  注27  这是海德格尔对他所思的语言的基本界说之一。语言是“寂静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是无声的“大音”，这种语言乃是“大道”（Ereignis）的运行和展开，其实不可叫“语言”（Sprache）了，后来海德格尔用“道说”（Sage）一词命名之。——译注


  注28  原文为：das Ereignis des Unter-Schiedes。其中“大道”（Ereignis）也被译为“本有”、“居有事件”等。——译注


  注29  此处的“自行居有”（sich ereignen）或也可译为“自行发生”。——译注


  注30  注意此处“转让”（übereignen）与“居有”（ereignen）、“大道/本有”（Ereignis）的联系。人是由于被“转让”给语言而成其本质的。人为语言所“用”，归属于语言。这也是海德格尔的一项基本主张。——译注


  注31  德语中“样式”（Weise）也有“曲调、旋律”（Melos）之义。——译注


  注32  expression（马拉美）。——作者边注


  注33  参看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关于语音和发音——一切都在主体-客体关系区域内。——作者边注


  注34  此处“归本”原文为vereignen，也联系于前文的“转让”（übereignen）、“居有”（ereignen）等，均表示“大道/本有”的运作方式。——译注


  注35  应言（Ent-sagen）。——作者边注


  注36  德文的“归属”（Gehören）与“倾听”（Hören）有着词根联系，由此可引出：“倾听”是一种“归属”（Gehören），一种“应合”（Entsprechen），标明人之说话是从属于语言之说话的。——译注


  注37  此处“跟着听”原文为nach-hören，“先行听”原文为vor-hören。——译注


  注38  返回步伐（Schritt zurück）。——作者边注


  注39  海德格尔在此强调了动词“探讨”（erörtern）与名词“位置”（Ort）之间的字面及意义联系。——译注


  注40  用（Brauch）。——作者边注


  注41  页码据奥托-米勒出版社（萨尔茨堡）出版的特拉克尔著作第一卷《诗歌》。这里用的是1948年第6版。由其友人卡尔·娄克编辑的诗全集首版于1917年，在库特-沃尔夫出版社（莱比锡）出版。新版（附生平和回忆材料）由K.奥维茨编辑，1946年在埃黑出版社（苏黎世）出版。——原注


  注42  此处“山脉”原文为das Ge-birge。海德格尔在此似要强调它与下文的“庇藏、庇护”（bergen）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43  参看本书第一篇文章对特拉克尔《冬夜》一诗的探讨。——译注


  注44  动词εςμι的不定式。——译注


  注45  雅桑特（Hyazinthe）：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的爱人。——译注


  注46  此处“经验”被书作er-fähren，意在强调与句中“行驶”（Fahrt）的联系。——译注


  注47  德语中的Schlag既有“打击”之意，又有“类型”之意。大概依海德格尔之见，诗人特拉克尔一方面揭示了“腐朽的种类”，另一方面又期待着“真正的类型”。——译注


  注48  此处“孤寂者”被写作 der Ab-geschiedene,按字面直译就是“离去者”，故可承接上文的解说。——译注


  注49  此处“曾在者”（das Gewesene）是发生性的，与“本质现身”（wesen）、“本质现身者”（das Wesende）相关，而“过去之物”（das Vergangene）则是流俗时间观所见的流逝之物。——译注


  注50  这里出现的“geistlich”和“geistig”两词，都是从名词“精神”（Geist）衍生出来的形容词，在日常德语中难以把这两个词区分开来。根据海德格尔这里的解说，geistlich是与非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精神”（如特拉克尔所思的“精神”）相合的，我们译为“精灵的”；而geistig则仍译为“精神的”，与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精神”（与“物质”对立的“精神”）相合。——译注


  注51  “神圣者”（das Heilige）一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有独特的意义，它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神性”（Gottlichkeit）和“神”（Gott）。海德格尔尤其对荷尔德林的“神圣者”作过深入的思索，思之为“存在本身”或“大道”本身。可参看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全集》第四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译注


  注52  此处海德格尔把“作诗”（Dichten）规定为“跟随着道说”（nach-sagen），强调“作诗”与“思想”一样皆为对“存在—大道”的“应合”（Entsprechen）、“倾听”（Hören），或者说是从“存在—大道”而来的“道说”（Sagen）。——译注


  注53  此处“孤寂”（Abgeschiedenheit）、“分离”（Scheiden）和“告别”（Abschied）等词语之间的意义关系，我们难以在中译文中很好地传达出来。——译注


  注54  此处“写诗的人”（der Dichtende）也可译为“作诗者”，显然比“诗人”（Dichter）更广义。——译注


  注55  此句中的“瞬间”（Augenblick）来得突兀。“瞬间”由“眼”（Augen）和“观”（Blick）合成，故此处的“瞬间”当联系于前句的“观”。——译注


  注56  原文依次为：christlich,Christenheit,Christentum,Christlichkeit。——译注


  注57  此处“美妙”（das Heile）与“神圣者”（das Heilige）相关。——译注


  注58  原文为 Abendland，或通译为“西方”。在德语中“西方”（Abendland）由“傍晚”（Abend）和“土地”（Land）两词合成，在此语境中可直译为“傍晚的土地”。——译注


  注59  这两首诗的标题或可译为《西方》和《西方之歌》。英文本把前者译为“Evening Land”或“Occident”，把后者译为“Occidental Song”（参看英文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纽约1971年，第194页）。——译注


  注60  日常德语中的“沉默”（schweigen）一般为不及物动词。——译注


  注61  注意此处“诉说”（Sprechen）、“判归”（Zusprechen，或译“劝说”）与“应合”（Entsprechung）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62  这里出现的Historie和Geschichte在日常德语中似无大区别，但海德格尔却对两者做了明显的区分：前者是“历史学上的历史”，是“显”出的历史；后者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是亦“显”亦“隐”的历史。Geschichte与德文动词“发生”（geschehen）有字面和意义上的联系，可见是真实发生着的历史。——译注


  注63  原文为：den Dichter des noch verborgenen Abend-Landes。——译注


  注64  本文系马丁·海德格尔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Tezuka）教授的一次对话。文中“日”表示“日本人”，即手冢富雄，“海”表示“追问者”，即海德格尔本人。——译注


  注65  “粹”（Iki）是日本现代哲学家九鬼周造（Shuzo Kuki）在其名著《粹的构造》中提出的核心词语，关于此词的意义，可看下文的讨论。——译注


  注66  “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海德格尔在1947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提出的思想。可参看海德格尔：《路标》，《全集》第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313页以下。——译注


  注67  正确的题目是：《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1920年。——作者边注


  注68  这明显是海德格尔的记忆错误。——译注


  注69  应指1923年夏季学期讲座《存在学：实际性的解释学》，现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六十三卷，美茵法兰克福1995年。——译注


  注70  德文中“来源”（Herkunft）和“未来”（Zukunft）之间有字面联系，都是一种“来（到来）”（-kunft）。海德格尔之时间（历史）观强调向“未来”展开的“过去”、“当前”和“将来”的三维循环。——译注


  注71  《罗生门》（Rashomon）：由黑泽明导演的日本电影（1951年摄），曾获得1952年奥斯卡最佳外国电影奖。——译注


  注72  能乐（No-Spiel）：古日本的一个剧种。——译注


  注73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全集》第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103页以下。——译注


  注74  这是海德格尔后期对“存在学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的一个重新表述。——译注


  注75  德文中的“把握”（Greifen）与“概念”（Begriff）有着字面联系。——译注


  注76  这里所说的“语言本质”（Sprachwesen）是动词性的，区别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言之本质”（Wesen der Sprache）。——译注


  注77  《彭泰西勒亚》（Penthesilea）和《安菲特瑞翁》（Amphitryon）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剧作家克莱斯特的两个著名剧本。——译注


  注78  逻辑斯谛（Logistik）即现代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译注


  注79  这里使用了几个与“暗示”（wirken）相关的可分动词：“向……示意”（zuwirken）、“示意……离去”（abwirken）、“示意……去往”（hinwirken）。——译注


  注80  这里的“存在之本质”（das Wesen des Seins）的“本质”（Wesen）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当作动词解，有“现身”、“运作”等意思。——译注


  注81  “行吟诗人”（Rhapsode）：古希腊吟唱流传的英雄史诗或自作的叙事诗歌的流浪歌手。——译注


  注82  这里的“二重性”（Zwiefalt）意同前面“语言”一文中的“区—分”（Unter-Schied），指“存在本身”（“大道”）的差异性运作。——译注


  注83  此处“关联”原文为Bezug，“联系”原文为Relation，“关系”原文为Beziehung。海德格尔偏爱使用“关联”一词，赋予其“实行、牵引”的现象学意义。——译注


  注84  日常德语中的“关联”（Bezug）也有“采购、订购”之义。——译注


  注85  此处“用”（Brauch）在海德格尔这里几成一个基本词语，突出标示存在（后来说“大道”）和语言（后来说“道说”）如何“用”人来展开运作。对这个“用”（Brauch）的阐发，可参看海德格尔：“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载《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第321页以下。在那里，海德格尔把阿那克西曼德残片中的χρεω〖KG-*2〗＇〖KG0.3mm〗ν释为“用”，并认为它是阿氏存在之思的基本词语。——译注


  注86  这里的动词“用”（gebrauchen）和前句的“使用”（verwenden）在日常德语中几近同义，都有“应用”、“利用”之意。海德格尔宁愿选择gebrauchen，显然意在强调它与名词Brauch（“用”）的联系。——译注


  注87  指1920年夏季学期讲座《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现被辑为《全集》第五十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3年。——译注


  注88  在此语境中，我们译Ereignis为“本有事件”；而在别处，特别是在本书第六篇文章中，我们译之为“大道”。——译注


  注89  中译没有显出“传信者”（Botengänger）与“边界上的行者”（Grenzgänger）之间的字面联系。两者皆“行者”（Gänger）也。——译注


  注90  日常德语中的动词bestimmen意为“规定”、“决定”等；海德格尔在此用的bestimmen则有其特定意义，与所谓“声音、音调”（Stimme）相配合，故我们考虑译之为“规定并调谐”。——译注


  注91  关于“位置”（Ort）与“探讨”（Erörterung）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可参看前文“诗歌中的语言”开头的解说。——译注


  注92  原文为Liebreiz，或可译为“妩媚”、“魅力”等。——译注


  注93  此处原文为：das Wehen der Stille des leuchtenden Entzückens,几不可译，当联系海德格尔之所谓“寂静之音”来理解。——译注


  注94  此处中译文示能显明“喜悦”（Entzücken）与“抽走”（Entziehen）、“出离”（Hinzück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95  此处原文为：das Ereignis der lichtenden Botschaft der Anmut。——译注


  注96  参看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第七卷，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189页以下。——译注


  注97  此处原文为：das Ereignis der lichtenden Botschaft der hervorbringenden Huld。——译注


  注98  此处“道说”原文为das Sagen，“所道说者”原文为das Gesagte，“有待道说者”原文为das zu-Sagende。——译注


  注99  此处“难以想象的东西”原文为“das Sagenhafte”。此词与日常意义上的Sage（传说、传奇）相配合，故英译者此处译作“传说般的东西”（that which is like a saga）（英译本，第47页）。海德格尔所思的Sage不取日常意义。我们把Sagenhaft译为“难以想象的”，是考虑到海德格尔前面所叹Koto ba一词的奇妙和不可想象，但此译亦未能显示该词与海氏意义上的“道说”（Sage）的字面联系。——译注


  注100  参看本书第一篇文章“语言”。——原注


  注101  “一种从语言而来的说”（ein Sprechen von der Sprache）不同于前面的“一种关于语言的说”。这里，两个介词标明两种态度：“关于”（über）是对象性的，是知识的态度；而“从……而来”（von）是非对象性的，是思想的态度。——译注


  注102  此处“归本”（vereignen）联系于“大道/本有”（Ereignis）和“居有”（ereignen）。——译注


  注103  这里所用的“招呼”（ansprechen）和“宣告”（ansagen）两词突出了“道说”（Sage）向人的呼唤。——译注


  注104  此处原文为：das Zueinanderwesen von Weite und Stille im selben Ereignis der Botschaft der Entbergung der Zwiefalt。其中“居有事件”原文为Ereignis，“浩瀚”原文为Weite，“寂静”原文为Stille。——译注


  注105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主张以“曾在”（das Gewesen）取代“过去”（das Vergehen）。——译注


  注106  中译文未能显明此处“允诺者”（das Gewährende）与“持存者”（das Währende）、“持存”（währ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注107  或译为：“这消息需要我们为传信者”。其中动词brauchen（用、需要）与前面讨论的“用”（Brauch）相关。——译注


  注108  不是反思。——作者边注


  注109  “元语言”（Metasprache）和“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k）中的“元”（meta-）本来就有“超语言”（Übersprache）中的“超”（über-）的意思。——译注


  注110  “时间与存在”——这种行不通在1923-1926年间迫使作者进行对语言的沉思，而且——迫使作者〖HTH〗未〖HTSS〗把筹划好的部分公诸于世。——作者边注


  注111  原文为：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其中“可存在/可是”（sei）为系动词sein的虚拟式或命令式形式。汉语中没有类似的语法现象，故我们只能勉强地把这个sei译为“可存在”。——译注


  注112  原文为：Kein Ding ist,wo das Wort gebricht。在这里，海德格尔用直陈式现在时的“存在/是”（ist）取代了原诗句中的虚拟式或命令式的“可存在/可是”（sei）。英译本将“ist”译为“is”，将“sei”译为“may be”（见英译本，第63页）。中译文姑且以“可存在-存在”来区分sei-ist。——译注


  注113  原文为：Kein Ding ist,wo das Wort fehlt。海德格尔在此用直陈式现在时的“存在/是”（ist）代替了原诗的虚拟式或命令式的“可存在/可是”（sei），用“缺失”（fehlt）代替了原诗的“破碎”（gebricht）。——译注


  注114  早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把他所思的世界与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科学所见的“世界”区分开来了。海德格尔所思的是存在性的世界，是可能世界；而传统哲学和科学所见的世界是知识性的、对象性的“世界”，它是无世界的，故以引号标示。在此语境中所谓的“世界”空间（“Welt”-Raum）即指后者。——译注


  注115  集—置（die Ge-Stellnis）。——作者边注


  注116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1946年）中提出的思想，参看海德格尔：《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313页以下。——译注


  注117  此处“存在”（ist）是现在时直陈式，“可存在”（sei）是第一虚拟式。德语中直接引语一般用直陈式，而间接引语用虚拟式。——译注


  注118  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作者边注


  注119  借此只是首先指出了值得追问的东西。——作者边注


  注120  “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也译为“作诗”与“思想”（或“运思”）。我们依据不同语境作不同的处理。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作诗）趋于“显”，“思”（思想）趋于“隐”。而两者作为道说之方式均应合于“道说”（Sage），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为“近邻关系”（Nachbarschaft）。——译注


  注121  地方（Ortschaft）。——作者边注


  注122  原文为：Das Wesen?——der Sprache?——译注


  注123  这里的 Zuspruch（允诺、劝说）与 Zusage（允诺、答应）意思相近，都标示语言的在先的自行展开。——译注


  注124  该演讲作于1953年，参看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第七卷，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36页。——译注


  注125  原文为：Das Wesen der Sprache-:die Sprache des Wesens。英文本译作：The being of language-:The language of being。见《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英文版，纽约1971年。——译注


  注126  1888年以后直至1900年去世，尼采患疯癫病而不再有清醒意识。——译注


  注127  此处“地带”原文为 die Gegend，海德格尔在此也使用了与此相关的动词 gegnen，我们勉强译之为“提供地带”，也可作“地带化”。在《泰然任之》中，海德格尔专门讨论了“地带”以及相关的几个词语。——译注


  注128  此处“为思想而给出的要思的东西”原文为：was es für das Denken zu denken gibt。——译注


  注129  此处“诺言”（Spruch）在日常德语中意为“格言、判词”等，但在此语境中，它与前面讲的“允诺”（Zuspruch，或译“劝说”）相关，故可译为“诺言”。——译注


  注130  德语原文为：Das Wesen der Sprache:Die Sprache des Wesens。——译注


  注131  （用——本己）（Brauch-Eignis）。——作者边注


  注132  “关于”（über）语言的谈论是把语言当作一个“对象”来处理，是“对象性”的知识方法；而诗意的或运思的“说”乃是“从语言而来”（aus,von）。参看本书第三篇结尾部分的讨论。——译注


  注133  这里的短语“es gibt”在日常德语中意谓“有”；海德格尔则别出心裁地把它解为“它给出”，即语言（词语）本身是“给出者”（das Gebende）。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载《面向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译注


  注134  此处“有”是“拥有”（haben），而上句中的“有”则是短语“es gibt”。——译注


  注135  此处“有词语”原文为：Es gibt das Wort；“它，即词语，给出……”原文为：Es, das Wort,gibt…。——译注


  注136  日常德语中，所有名词以及句子开头的词语均需大写。——译注


  注137  这里译为“图样”的 der Riß 一词有“裂隙、裂口、平面图、图样”等多种意思，在此语境中几不可译解。与此相关的还有上文的“剖面图”（Aufriß）以及下句的动词“绘制”（aufreißen）等。——译注


  注138  本己中的用（der Brauch in der Eignis）。——作者边注


  注139  此处“地带”原文为 die Gegend，“地带化的东西”原文为 das Gegnende（或可作“提供地带的东西”）。在海德格尔这里，“地带”是在“澄明”（Lichtung）意义上思考和使用的。——译注


  注140  此处“开辟道路的运动”原文为 Be-wёgung,是海德格尔从古施瓦本-阿伦玛尼方言的动词 wёgen 中引申出来的一个词，用以表示“大道”（Ereignis）之展开，即“道说”（Sage）。下文我们也把 Be-wёgung译作“开辟道路”、“开路”；相应的动词 be-wёgen也作“开辟道路”。——译注


  注141  本己（用）（die Eignis （der Brauch））。——作者边注


  注142  日常德语中的动词 bewegen 意为“运动”；而海德格尔在此所思的 be-wёgen 则突出其中的“道路”（Weg）意思，借以思入“大道”的运作和展开。在此似可注意海德格尔对中国的“道”的吸收。——译注


  注143  海德格尔在此建议以德语的“道路”（Weg）一词来翻译汉语思想中的“道”（Tao），可谓匠心独具。——译注


  注144  此处“一切神秘的神秘”（das Geheimnis aller Geheimnisse）颇近乎老子所谓的“玄之又玄”了。——译注


  注145  原文为：Alles ist Weg，或译：一切皆道、道即一切。——译注


  注146  参看本文第一节（即第一个演讲）结尾部分。——译注


  注147  此处“在场着”（anwesend）、“不在场着”（abwesend）和“本质现身”（wesend）均为分词形式。海德格尔在此把名词 Wesen（本质）解作动词 wesen。我们姑且把 wesen译为“本质现身”，或也可译为“本现”。——译注


  注148  原文为：Es west。其中的“它”（Es）为大写。下句出现的“它在场”（Es west an）中的“它”亦然。——译注


  注149  此句原文为：Das All-Bewёgende be-wёgt,indem es spricht。——译注


  注150  依次为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语言”。——译注


  注151  通行中译文作：“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参看《新约·旧约全书》，中译本，南京1994年。——译注


  注152  在本书最后一篇文章“走向语言之途”中，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这段话的翻译有所不同，此处译为“符号”（Zeichen）的，在那里均被译作“显示”（Zeigen）。——译注


  注153  在字面上，德语中“方言”（Mundarten）一词由“口”（Mund）和“方式”（Arten）两词合成，可见“口”（即语言器官）的重要性。但海德格尔认为，方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地方”（Landschaft）和“大地”（Erde）。——译注


  注154  此句中的“调音”原文为 das Stimmen，“协调”原文为 einstimmen，两者的词根均为“声音”（Stimme）。——译注


  注155  相互信赖的遥远（die einander zugetrauten Fernen）。——作者边注


  注156  此处“切近”原文为 Nähe，“近”原文为 die Nahnis。后者系海德格尔根据形容词 nahe（近、靠近、亲密等）改造而得，日常德语中无此词。英译本译之为 nighness。——译注


  注157  德语中与“荒野”（Wildnis）相应的形容词是“野性的”（wild），与“比喻”（Gleichnis）相应的形容词是“相同的”（gleich），均由形容词加后缀-nis构成。上句中的 Nahnis 之于形容词 nahe 亦然。——译注


  注158  此句原文为：die Be-wёgung des Gegen-einander-über der Gegenden des Weltgeviertes。其中“开辟道路”为名词的 Be-wёgung。——译注


  注159  此处“对于”为介词 über。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关于……的谈论”是一种凌驾于……之上的对象性的谈论方式。——译注


  注160  “时间时间化”原文为：die Zeit zeitigt，或可译为“时间到时”。——译注


  注161  “空间空间化”原文为：der Raum räumt。——译注


  注162  在日常德语中，zeitigen意为“产生、导致、成熟”。我们在此勉强把它译为“时间化而到时”。——译注


  注163  此句原文为：Das Zeitige ist das Aufgehend-Aufgegangene。——译注


  注164  原文为：das Gleich-Zeitige。显然不是日常德语里的“同时”（gleichzeitig）。——译注


  注165  此处“曾在”（Gewesenheit）、“在场”（Anwesenheit）和“当前”（Gegen-Wart）——即“将来”（Zukunft）——有点怪异，在前期海德格尔哲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曾在”、“当前”和“将来”的时间三维。海德格尔在此把“当前”书作 Gegen-Wart，以突出其中的“等待”（Wart）之义。——译注


  注166  大道（Ereignis）。——作者边注


  注167  此处“同一者”（das Selbe）不同于前面的“同一性”（Identität）。——译注


  注168  关于“世界游戏”（das Weltspiel）的思想，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筑·居·思”、“物”等文，载《演讲与论文集》，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145页以下。——译注


  注169  有所用的本己之道说（Sage der brauchenden Eignis）。——作者边注


  注170  语言借助于什么（是）关系（Ver-hältnis）？——作者边注


  注171  原文为：Ein “ist” ergibt sich,wo das Wort zerbricht。在日常德语中，“崩解”（zerbrechen）的含义为“破碎、打碎”，似与原诗作中的“破碎”（gebricht）并无区别。——译注


  注172  此处“风俗”（Brauch,或译“习惯”，也有“使用”、“用法”之义）是海德格尔对希腊文ὁ νόμος的翻译。——译注


  注173  原文为：Kein Ding ist,wo das Wort gebricht。这里海德格尔把原诗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Kein ding sei wo wort gebricht）中的虚拟式（命令式）“sei”（可存在）改写为直陈式“ist”（存在）了。参看作者在前文“语言的本质”中更详细的讨论。——译注


  注174  海德格尔在此发掘了动词“弃绝”（verzichten）与“宽宥”（verzeihen）的词根联系，以及与此相应的“指责”（zeihen）、“责令”（zichten）与“显示”（zeigen）等词语的同根性，即“道说”之义。——译注


  注175  此处“上路去经验”原文为：sich in das Er-fahren schicken。海德格尔蓄意把其中的“经验”书作Er-fahren，以突出它与上句的“行进”（Fahrt）的联系。——译注


  注176  这两行诗的原文为：Darauf konnt ichs greifen dicht und stark / Nun blüht und glänzt es durch die mark…。第一行用过去时，第二行则用了现在时。——译注


  注177  此处“于是”（Drauf）与“因此”（Worauf）同义。——译注


  注178  此处前一个“道说”为动名词 das Sagen，后一个“道说”为名词 die Sage。——译注


  注179  海德格尔在此开发出一个德文古词Bedingnis，以此传达词与物的关系，即词语“让”物成其为物，“决定”（be-dingt）物成其为物。我们把Bedingnis意译为“造化”。正如海德格尔下文接着指出的，在这个意义上的“造化”（Bedingnis）不同于“条件”（Bedingung），尽管歌德把两者作等同的使用。——译注


  注180  这两个短语译成中文十分别扭，需要细心领会。第一个短语，即“向自身拒绝要求”（sich den Anspruch versagen）是对“要求”的拒绝，说明诗人拒绝了以前与词语的关系，对词语的“要求”；第二个短语，即“向要求拒绝自身”（sich dem Anspruch versagen）是对自己的拒绝——其实就是对“要求”（不同于前一个“要求”）的不拒绝，即对词语之神秘的不拒绝。——译注


  注181  按照海德格尔之见，这里的“可存在”（sei）为“是”（sein）命令式，是“让存在”，即词语“令”物存在；而其中的“存在”（ist）现在时直陈式。——译注


  注182  此处“归功”（Verdank）与“谢恩”（Dank）有着词根联系。——译注


  注183  在标准德语中，所有的名词都以大写字母开头。——译注


  注184  “作诗与思想”（Dichten und Denken）又译：“诗与思”。——译注


  注185  为何不是诸道路中的“一条”呢？这个演讲试图让人体察并且命名语言的固有特性——召唤人们进入不显眼者的可疑问性中（一种隐瞒的不显眼者，它的丰富性）。——作者边注


  注186  反思（Reflexion）?——作者边注


  注187  eundo assequi ［行驶、行进］行驶、行进、上路、护送、让通达，通过这种东西来经验——在这种东西中行驶——特地通达。——作者边注


  注188  关—系（Ver-Hältnis）：用（Brauch）与大道（Ereignis）相互归属的地方（Ortschaft）。——作者边注


  注189  内置于自行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中。——作者边注


  注190  一切语言的语言：“是”（Ist）（及物的）——道说——不论在何种声音中或者甚至无声地在这样一种惊讶中——究竟人是（及物的）语言抑或语言是人。——作者边注


  注191  这里“在……中”和“寓于……”意味着什么呢？——作者边注


  注192  语言的本己要素？语言在本己（Eignis）中就是这种关—系（Ver-Hältnis）——作为寂静之音的关-系。——作者边注


  注193  原文为：Die Sprache als die Sprache zur Sprache bringen。——译注


  注194  “网络”（Geflecht）这个名词是糟糕的，但是：“循环”（Zirkel）就更糟糕了，褶皱（Gefalt）——折叠（falten）——通过弯曲集拢——“合拢双手”——但同时：澄明着嵌合起来的光（Gelicht）?——作者边注


  注195  关-系（Ver-Hältnisse）。——作者边注


  注196  参见魏茨泽克在这个系列演讲中所作的题为“作为信息的语言”的报告。——原注


  注197  编织（flechten）——plectere συνπλοκή［编织］，折叠——褶皱（Gefalt）/单一性（Einfalt）。——作者边注


  注198  此处“口之方式”原文为Mund-art。海德格尔把德文中的“方言”（Mundart）分写为Mund-art，我们把它直译为“口之方式”。——译注


  注199  依据于澄明本身以及在澄明中被使用的寓于……的逗留的遮蔽过程（“被遗忘状态”）。——作者边注


  注200  换种说法：未曾被思的’Αλήθεια（作为澄明）向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的唯一展开。——作者边注


  注201  参看我的《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947年（最初发表在《精神遗产》第二卷，1942年，第96-124页）。——原注


  注202  意蕴（Be-deuten）——通过指向某物而关涉某物——切中——涉及指向——显示——指明。——作者边注


  注203  下文所引根据瓦斯姆特编辑的突版重印本（1936年）。——原注


  注204  本文为1959年1月由巴伐利亚艺术协会和柏林艺术协会主办的《语言》系列演讲之一。——译注


  注205  何谓活动（Tätigkeit）?行为？==设定（Setzen）；活动与行动。——作者边注


  注206  分音节从何而来？——作者边注


  注207  什么是“内在精神活动”与语言活动的“本源”之间“相互”影响的（交织）。——作者边注


  注208  莱布尼茨？expressio［表达］==repraesentatio［表象］。——作者边注


  注209  力——vis primitiva activa〖HTSS〗［原始作用力］。——作者边注〖HTSS〗


  注210  这里的“语言本质”（Sprachwesen）与“语言之本质”（das Wesen der Sprache）是两回事，前一个“本质”作动词解，而后一个“本质”是实体性的，是一个“什么”（Was）。海德格尔要思的是“语言本质”，即是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wesen）。——译注


  注211  语言的固有特性。——作者边注


  注212  存在之命运。——作者边注


  注213  此处“未被说者的被说出的东西”原文为：das Gesprochene des Ungesprochenen，或可译为“未被说者的被说者”。——译注


  注214  注意此处“清算”（Zählen）与“描述”（Erzählen）的词根联系。——译注


  注215  原文为Aufriß，也有“正视图”、“剖面图”、“轮廓”等意思。下文的“图样”、“裂隙”（Riß）与Aufriß有直接的意义联系。——译注


  注216  德语中Riß的通常意义是“断裂、裂隙、裂缝”，海德格尔在此强调它的“图样”、“平面图”之义，更强调其动词意义，即“刻画”、“划开”之义，如下句中的“划开和勾画田地”（Einen Acker auf-und umreißen）。——译注


  注217  此处“未被说者”（das Ungesprochene）与“未被道说者”（das Ungesagte）的区分对应于“说话”（sprechen）与“道说”（sagen）之间的区分。——译注


  注218  此处“道说”（Sage）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之一。海氏以之表示他在非形而上学意义上思考的语言，即“大道”（Ereignis）的显示运作，为无声的“大音”。我们这里的译文无法区分动名词的“道说”（das Sagen）与名词的“道说”（die Sage）。——译注


  注219  此处“显示”（Zeigen）和“道说”（Sagen）为动名词，有别于下文中出现的名词die Sage和die Zeige。——译注


  注220  此处Zeigefinger由Zeige和Finger合成，可直译为“显示手指”，在日常德文中意为“食指”。海德格尔以此例证现已消失了的Zeige一词。与“道说”（Sage）相应，我们译Zeige为“道示”，其动词和动名词形式（Zeigen）则仍译为“显示”。——译注


  注221  此句原文为：Das Wesende der Sprache ist die Sage als die Zeige。——译注


  注222  此处前一个“道说”为名词die Sage，后一个“道说”为动词sagen。——译注


  注223  用（Brauch）与大道（Ereignis）。——作者边注


  注224  此处“隐失”（entscheinen）是海德格尔生造的一个词，在字面上恰与“显现”（erscheinen）相对，两者的词根都是动词“闪现”（scheinen）。——译注


  注225  原文为：Das Regende im Zeigen der Sage ist das Eignen。其中动名词“居有”（das Eignen）与“本己”（Eigenes）相关，也与“大道”（Ereignis）之“成道、居有”（Ereignen）相关。——译注


  注226  参见我的《同一与差异》1957年，第28页以下。——原注


  注227  原文为：Das Ereignende ist das Ereignis selbst——und nicht ausserdem。——译注


  注228  关于Ereignis一词的译解，请参看“译后记”。在本书中，除在少数几处我们根据具体语境把Ereignis译为“本有事件”，一般译为“大道”。其动词形式Ereignen译为“成道”，亦作“居有、本有”；另一个相关动词eignen也译作“居有”，取“成其本身”之意。——译注


  注229  此处海德格尔把德语的Ergebnis一词书作Er-gebnis。我们把Er-gebnis译为“所予”，以区别于前面的“成果”（Ergebnis）。——译注


  注230  参见我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第44节。——原注


  注231  原文为：Es—Ereignis—eignet，或译为：它——大道——居有。——译注


  注232  《浮士德》悲剧第二部第五幕，“子夜”。——原注


  注233  《为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贺1828年新岁》。——原注


  注234  不是作为论题的设定（Setzen），而是：让通达、带来。——作者边注


  注235  参见拙著《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中的几篇文章：“物”，第163页以下；“筑·居·思”，第145页以下；“技术的追问”，第13页以下。


  在今天，几乎不假思索的东西也已经即刻被逐入某种形式的出版物中了；许多人也许不会相信，作者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在其手稿中用大道（Ereignis）这个词来表示这里所思的事情了〖DK〗。这个事情虽然在本身是简单的，但眼下却始终是难于思的，因为思想事先必须戒除一个陋习，免于落入那种看法中，即认为我们在此是把“存在”思为大道（Ereignis）了。大道本质上却不同于任何可能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从而也比这种存在规定更为丰富。相反，就其本质渊源来看，存在倒是要从大道*出发才能得到思考。**——原注


  *还有这个呢？在基于对集置（Gestellnis）中的用（Brauch）的经验向澄明的苏醒（Entwachen）中。——作者边注


  **显示之：从澄明着的……居有而来——就澄明［’Αλήθεια］允诺在场状态本身而言。近（Nahnis）。——作者边注


  注236  此处“照亮”原文为Er-äugen，此词联系于一个更早的动词eräugnen（把……置于眼前）。在德语读音中，äu类似于ei，故可以把eräugnen读作ereignen。海德格尔由此发掘出Ereignis的一层意思：“照亮”、“映射”，因而与“澄明”（Lichtung）相关。——译注


  注237  发声与身体——身体与文字。——作者边注


  注238  此处“应答”（entgegnen）、“回答”（Antwort）都是“终有一死的人”对“大道—道说”的响应，即“应对的道说，面对面的、倾听着的道说”（Gegensage,entgegenkommendes,hörendes Sagen）。——译注


  注239  无声的“大道之道说”“用”人而说出，是为Brauch，我们译之为“用”、“需用”。可参看本书第三篇文章结尾部分。——译注


  注240  “成道着的”原文为ereignend，或译为“居有着的”。——译注


  注241  此句原文为：Also das Zeigen als das Eignen ereignend,ist das Ereignis die Bewëgung der Sage zur Sprache。——译注


  注242  探究方向。——作者边注


  注243  参见我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第34节。——原注


  注244  集-置（Ge-Stell）犹如山脉（Ge-Birge）。——作者边注


  注245  参见我的《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第31页以下。——原注


  注246  此处“订置”（bestellen，或译“订造”）以及下句中的“伪置”（verstellen，或译“伪造”）都与“集—置”（Ge-Stell）相关，都是“集—置”的“摆置”（Stellen）方式。——译注


  注247  参见我的《海贝尔——家之友》，1951年，第34页以下。——原注


  注248  希腊思想中的φύσις，后世译之为物理意义上的“自然”（Natur），海德格尔则建议译之为“涌现”（Aufgehen），是为“原初的自然”。——译注


  注249  我们逗留于其中的扣留（Vorenthalt）。——作者边注


  注250  居有（Er-eignen）——照亮（Er-äugen），洞见（Er-Blicken），闪光（Er-Blitzen）。——作者边注


  注251  注意此处“命运性的”（geschicklich）与“发送”（schicken）之间的基于词根的关联。——译注


  注252  现代——把老中最老者伪装起来。——作者边注


  注253  词语——宣露出来的道说。——作者边注


  注254  此处“特性”（das Eigentümliche）、“居有”（Eignen）和“成道”（Ereignen）乃着眼于三者的共同词根，即“本己”（eigen）。——译注


  注255  参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原注


  注256  归属于大道；因此语言既不是第一性的也不是最终的东西。——作者边注


  注257  道示（die Zeige）。——作者边注


  注258  即为了大道而在大道中被使用，自行归因的应言（Entsagen）：进入权限（Befugnis）的大道。——作者边注


  注259  此处“作为谢恩的思想”原文为：der Gedanke als der Dank。海德格尔在此提出了“不可说-可说”即“道说-人言”的生成转换的观点。“思”与“诗”就在转换界面上，作为人的道说的方式，两者应和于“大道”之“道说”，是一种“谢恩”（Dank）。就此而言，思、诗合一。——译注


  注260  亦即“内在的语言形式”，构成语言的思想，“原始的综合”；也就是说，并不是“语音形式”以及新词语的构成。——作者边注


  注261  《全集》第1-16卷，即海德格尔生前发表过的作品。——译注


  注262  中译本统一作当页注，标为“作者边注”。——译注


  注263  中译本未予标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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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前言


  《尼采》——我们用这位思想家的名字作标题，以之代表其思想的实事。


  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1]让我们的思想去探讨这个实事，让我们的思想去期备这个实事——这个目标构成了眼下这本书的内容。


  本书原为作者1936年至1940年间在弗莱堡大学做的讲座，又附加了若干篇论文。这些论文作于1940年至1946年之间。它们是对一条道路的扩建，而当时尚在行进中的各个讲座就在这条道路上为争辩开路。


  讲座文本现在是按照内容编排起来的，而不是按课时顺序。但讲课特征仍旧保留下来了，包括无可避免的冗长的陈述和复述。


  作者有意地经常从尼采著作中采取同一文本予以多次探讨，当然往往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此类文本也许已经为一些读者所熟悉，甚至是被清楚地认识了的，之所以也保留下来，是因为在每一个已被认识的文本中都还隐藏着值得思想的东西。


  文中所作的重复言述乃是为了一再重新去深思若干规定着整体的思想。至于这些思想是否、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广度保持为值得思想的，这是要通过争辩来澄清和裁定的。对于讲座文本，作者删去了一些常见的语气虚词，化解了一些复杂的句子，模糊不清处作了说明，错讹处作了更正。


  但成文付梓后，也就失落了口头演讲的一些长处。


  总体上看，本书意在审视作者从1930年以来直至“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发表于1947年）所走过的思想道路。因为我在此期间付印的两个短篇演讲稿“柏拉图的真理学说”（发表于1942年）和“论真理的本质”（发表于1943年），早在1930年至1931年间就已经完成了。[2]拙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初版于1951年）收有1936年至1943年之间写的一篇论文和几篇演讲稿，它们只能间接地让人对这条道路有所认识。


  如果有读者亲自动身踏上了本书所走过的道路，那他也许就会看到，与“尼采”这个实事的争辩从何而来，去往何处。


  1961年5月记于弗莱堡

  


  [1] 把“实事”（Sache）与“争辩”（Aus-einander-setzung）联系起来，是海德格尔基于德语词源的一个想法。据他看来，在古高地德语中，“实事”、“事情”（Sache）的本来意思就是“争执”、“争议”等。——译注


  [2] 此处列出的三篇文章后均收入海德格尔的文集《路标》，初版于1976年，现被辑为《全集》第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就其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而言，1930年的多次重复演讲“论真理的本质”被视为海德格尔从前期哲学（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向后期思想转变的开端；而写于1946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则被视为海德格尔思想“转向”达到完成的显著标志之一。——译注



第一章 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


  
    “近两千年过去了， 没有一个唯一的新上帝！”


    ——尼采《反基督者》，1888年，


    《全集》，第八卷，第235—236页。

  


  



第1节 作为形而上学思想家的尼采


  在本讲座要探讨的《强力意志》一书中，尼采关于哲学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无意说服谁去从事哲学：因为必然地，兴许也值得想望的事情是，哲学家是一种稀有植物。没有什么比塞内加或者西塞罗那样说教般地赞颂哲学更使我反感的了。哲学与美德无关。恕我冒昧地说，就连学者也与哲学家有某种根本的区别。——我的愿望是：‘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至于在德国全盘毁灭”。（《强力意志》，第420条）

  


  二十八岁时，身为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尼采写道：


  
    “哲学家出现的那些时代是有大危险的时代——那时候车轮转动得愈来愈快，哲学和艺术取代了正在消失的神话。但他们被远远地抛到他们的时代之前，因为同时代人的注意力只会慢慢地转向他们。


    一个意识到其危险的民族是养育天才的民族”。（《全集》，第十卷，第112页）

  


  “强力意志”[1]——这个表达在尼采思想中起着双重作用：


  其一，这个表达被用作尼采主要哲学著作的标题，这部著作是他多年计划和准备的，但终于没有完成。


  其二，这个表达是表示一切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名称。“强力意志是我们所达到的终极事实”。（《全集》，第十六卷，第415页）


  我们不难看到“强力意志”这个表达的两种用法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因为这个表达起着第二种作用，它才能够而且必然也能够具有第一种作用。作为表示一切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名称，“强力意志”这个表达对“什么是存在者”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的这个问题。因此，“强力意志”这个名称必然被用作这位思想家的主要哲学著作的标题，这位思想家说：一切存在者根本上就是强力意志。如果说在尼采那里，具有这个名称的著作是哲学的“主结构”，而《查拉图斯特拉》只不过是它的“前厅”而已，那么，这就意味着：尼采的思想行进在“什么是存在者”这个古老的哲学主导问题的漫长轨道上。


  那么，难道尼采不是如此现代，就像人们对尼采所渲染的那个样子么?难道尼采不是如此具有颠覆性，就像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么?消除这些忧虑并非那么迫切，暂且可以撇开不谈。相反，指出尼采处于西方哲学的追问轨道上，这只不过是要说明：尼采知道什么是哲学。而这种知道是稀罕的。唯有伟大的思想家才拥有这种知道。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才最纯粹地具有这种知道——以某个持久的问题为形态。真正奠基性的基本问题，即关于存在之本质的问题，本身在哲学历史中是未曾展开的；尼采也持留在这个主导问题中。


  本讲座的任务是说明尼采赖以展开和解答西方思想之主导问题的基本态度。要为一种与尼采的争辩做好准备，就必须有这样一种澄清工作。如果说西方思想迄今为止的传统在某个决定性方面聚集并且完成于尼采思想中，那么，与尼采的争辩就将成为一种与迄今为止的全部西方思想的争辩。


  这种与尼采的争辩既没有开始过，也还没有赢获前提条件。直到现在，尼采或者是被褒扬和仿效，或者是被咒骂和利用。尼采的思想和言说对我们来说还太新鲜。尼采与我们尚未在历史上充分地分离开来，尚未能形成一种间距，使我们足以对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力度作出一种评价。


  争辩乃是真正的批判。争辩是对某位思想家的真实评价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方式。因为它能够沉思思想家的思想，并且能够深入追踪思想家的思想的有效力量——而不是追踪其弱点。这种沉思和追踪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我们自身通过争辩而对思想的至高努力保持开放。


  然而，长期以来，在德国的哲学讲座中，人们都在说，尼采不是一位严格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诗人哲学家”（Dichterphilosoph）。人们说，尼采不是一位只考虑那些抽象的、脱离生活的和虚无缥缈的事情的哲学家。如果一定要把尼采称为一位哲学家，那就必须把他理解为一位“生命哲学家”。“生命哲学家”这个名称在较长时间以来为人们所喜好；但这个名称马上就会令人起疑，仿佛别的哲学是为死者的哲学，从而根本上是多余的了。这样一种观点完全与某些人的意见合拍，这些人对尼采这位终于与抽象思维一刀两断的“生命哲学家”大表欢迎。凡此种种关于尼采的流行评判是错误的。只有当一种与尼采的争辩同时通过一种在哲学基本问题领域内的争辩运行起来时，这个错误才能得到认识。但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引用尼采在创作《强力意志》一书时写下的一句话。尼采说：“抽象思维对许多人来讲是一种苦难，而对我来说，在那些好日子里，却是一个节日，一份陶醉”。（《全集》，第十四卷，第24页）


  抽象思维是一个节日吗?是人类此在的最高形式吗?确实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尼采是如何看节日的本质的：尼采只能根据他对于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看法来思考节日的本质，亦即只能根据强力意志来思考节日的本质。“在节日里包含着：自豪、忘情、放纵；对各色各样的严肃和鄙俗的嘲弄；从动物般的充沛和完美而来的对自身的神性肯定——对于这一切，耶稣基督是不能老老实实地表示肯定的。节日乃是地道的异教”。（《强力意志》，第916条）因此，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基督教中是决不会有思想的节日的，这也就是说，决不会有一种基督教哲学。绝没有一种真正的哲学不是从自身那里获得规定性，而可以从某个别的地方得到规定。所以，也决不会有一种异教哲学，尤其是因为，所谓“异教的东西”始终还是某种基督教的东西，反基督教的东西（das Gegen Christliche）。我们很难把希腊的思想家和诗人称为“异教徒”。


  节日需要一种长期的和细心的准备。在本学期里，我们就要来准备这种节日，尽管我们达不到庆祝，而只能预感一下在思想之节日前的预庆；同时我们就要来经验，什么是沉思，什么构成了真正的追问的本色。


  



第2节 《强力意志》一书


  “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探索存在者之存在。在尼采看来，一切存在都是一种生成。但这种生成具有意愿（Wollen）行为和活动的特征。而就其本质来说，意志（der Wille）就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这个表达命名的是尼采在追问哲学主导问题时所思考的东西。而且，这个名称因此也充当了尼采计划中的主要著作的标题，尽管这部著作并没有完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以《强力意志》为标题的书，包含着尼采对这部著作的准备工作和片断草稿。甚至把这些片断编排起来的计划概要，全书四篇的分划和这四篇的标题，也都是尼采本人做的。


  首先，我们要简略地解说一下尼采的生平，有关计划的形成和准备工作，以及这部著作在尼采死后的出版情况。我们只能说说最重要的方面。


  尼采1844年出生在一个新教牧师家庭。1865年在莱比锡，作为古典语文学专业学生的尼采阅读了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莱比锡最后一个学期（1868—1869年）的十一月份，他结识了理查德·瓦格纳。希腊世界对尼采毕生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在尼采能够清醒地思考的最后几年里，希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想必是让位于罗马世界了。除了希腊世界，首先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成了尼采精神上的决定性力量。1869年春天，还不到25岁的尼采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就已经受聘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文学的副教授。在巴塞尔，尼采与雅各布·布克哈特和教会历史学家弗兰茨·奥维贝克过从甚密。在雅各布·布克哈特与尼采之间究竟是否存在过真正的友谊，这个问题具有某种超出了单纯传记性质的重要意义。不过，对此问题的探讨不在本讲座范围之内。尼采当时也结识了巴赫奥芬，[2]但两者之间的交往并没有超出同事般的矜持关系。十年之后（1879年），尼采放弃了教授职位。又十年后（1889年1月），尼采得精神病，1900年8月25日去世。


  早在巴塞尔时期，尼采就从内心深处摆脱了叔本华和瓦格纳。但直到1880至1883年间，尼采才发现了自己；对一位思想家来说，这就意味着：他找到了他在存在者整体中的基本态度，从而找到了他思想的决定性本源。在1882年至1885年间，“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就像一阵风暴袭击了他。在这些年里，尼采形成了对其哲学主结构的计划。在准备这部计划中的著作过程中，草案、提纲、分划和布局发生了多次变化。尼采没有决定选择某个唯一的方案；同样也没有获得一个整体构思，使得某个决定性的轮廓清晰可见。在其精神崩溃的前一年（1888年），尼采最终放弃了原先的种种计划。这时，尼采处于一种奇特的骚动中。他再也不能等待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的徐缓成熟——这部著作或许只有作为著作才能说明自己。尼采必须自己说话，表明自身，把他的世界观宣布出来，并且防止与其他世界观混淆起来。因此，尼采完成了几个短篇著作，如《瓦格纳事件》、《尼采驳瓦格纳》、《偶像的黄昏》、《瞧！这个人》，以及到1890年才出版的《反基督者》。


  但是，尼采的真正哲学，尼采据以在上面这些著作和他自己出版的所有著作中表达思想的那个基本立场，并没有最终得到完成，也没有以著作形式公之于世——无论是在1879年至1889年这十年之间，还是在以前的岁月里。尼采在其创作生涯中自己发表的文字，始终是前景部分。这话也适合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1872年）。[3]真正的哲学总是滞后而终成“遗著”。


  尼采去世一年以后（即1901年），人们才把尼采为其主要著作所准备的草稿汇编起来出版。这个汇编工作的根据是尼采1887年3月17日写的一个提纲，此外还利用了尼采做的一些概要笔记，在其中，尼采本人已经把单个的片断组合起来了。


  在第一版和以后几个版本中，从遗稿中获得的单个片断被标上了连续的编码。《强力意志》第一版共有483个片断。


  人们很快就发现，与现有的手稿材料相比较，这个版本是十分不完整的。1906年出版了一个新的作了根本性扩充的版本，但仍然保持着同一个提纲。这个新版本共收1067个片断，比第一版的一倍还要多。1911年，这个新版本作为尼采著作大八开本版的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出版。但即使这个版本也还没有收入全部材料；未列入提纲的材料现被辑为尼采《全集》的两个遗著卷出版（第十三、十四卷）。


  近来，魏玛的尼采档案馆正在筹备尼采全集的历史校勘版，拟以时间顺序出版尼采的著作和书信。它将成为最权威的版本。[4]它也不再像以前的全集版本那样，区分尼采生前自己发表的著作与遗著，而是按各个时间阶段把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著作同时付梓。连大量的书信材料（这方面的材料通过一些丰富而有益的新发现还在不断地增加）也须以时间顺序予以出版。但这个现在已经开始的历史校勘全集版在规划方面还是含混不清的：


  其一，作为一个收录齐全并且以完整性原则为指导的历史校勘全集版本，它属于十九世纪的研究活动系列。


  其二，就其对有关尼采“生平”以及尼采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论的全部“材料”所作的传记体的、心理学的解说和同样完整的追踪而言，它乃是我们时代的心理学的和生物学的癖好的一个畸形产物。


  只有就它现实地提供出尼采那部真正的“著作”（1881—1889年）而言，这个全集版才会有出息——如果它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的话。这个任务及其完成将驳斥我们上面所讲的两点；而且，这个任务也可以在没有这两点的情况下得到完成。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在追问中把尼采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且还没有过渡到完全不同的存在之真理问题那里，那么，我们就决不可能提供出这种真正的东西。


  至于本次讲座中使用的《强力意志》版本，值得推荐的是A·贝姆勒所编的克洛纳袖珍版。它是全集第十五、十六卷的可靠重印版本，附有一个明白可读的后记和一个简明扼要的尼采生平概要。此外，这个贝勒姆还在同一套丛书中出版了一卷《在书信和同时代人报告中的尼采》。该书可供初学者入门之用。为了解尼采的生平，重要的总还是他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所做的描绘：《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平》（出版于1895—1904年间）。但就像所有传记作品一样，这部著作也备受怀疑。


  我们在此不拟进一步说明和讨论形形色色的尼采研究文献，因为这些文献无助于本讲座的任务。谁如果不具备思想的勇气和毅力，去深入研读尼采本人的著作，那么，他也就用不着去读旁的人关于尼采的什么著作了。


  从尼采著作中引来的段落，我们据大八开本版标明卷次和页码。


  从《强力意志》中引来的段落，在本次讲座中并非按某个版本注明页码，而是标明某个片断的数码，而这对所有版本都是相同的。这些片断多半不是简单的、尚未完成的残片和草率的评注，而是经过细心加工的“箴言”（Aphorismen）——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称呼尼采那些单个的札记的。不过，并非每个简短的札记都是一个箴言，也即一个陈述或格言，一个完全与一切非本质之物划清界限，而仅仅允许本质之物进入的陈述或格言。尼采曾经指出，他的雄心是要以一个简短的箴言道出别人以整整一本书都不能道出的事情。


  



第3节 “主结构”的提纲和起草


  在详细描述眼下这个《强力意志》版本所依据的提纲之前，在描述我们的追问活动着手要探讨的段落之前，让我们先从尼采的书信中引用一些证词。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证词揭示了尼采对他计划中的主结构所做的准备工作的一些情况，并且能说明这项工作由以产生的基本情调。


  1884年4月7日，尼采写信给他在巴塞尔的友人奥维贝克：


  
    “最近几个月里我专心研究了‘世界历史’，为之心醉神迷，虽然也得出了一些可怕的结果。我有没有给你看过雅各布·布克哈特的那封信，那封明确地向我指出了‘世界历史’的信?


    如果我夏天去塞尔斯马里亚，[5]我就要着重修正我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观点了。我现在必须逐步逐步地审查全部学科系列，因为我眼下已经决心用最近五年时间来拟定我的‘哲学’，而在此之前，我已经用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为我的‘哲学’建造了一个前厅”。

  


  在此场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个流行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根据这个观点，人们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要以诗歌形式来表达其哲学，但由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为了更清楚明白起见，尼采后来改用散文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了。实际上，《强力意志》这部计划中的主要著作同样是诗意的，恰如《查拉图斯特拉》是思想性的一样。两部著作的关系是前厅与主结构的关系。而同时，尼采在1882年至1888年之间还有几个重要的步骤，这几个步骤在迄今为止对遗稿的汇编工作中完完全全被遮蔽了，并且因此使得人们不可能洞察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


  1884年6月中旬，尼采致信其妹妹：


  
    “所以，在今年夏季可望搭起我的主结构（Haupt-Bau）的架子；或者换句话说，我将在最近几个月里描出我的哲学的图样和今后六年的工作计划。但愿我的身体能应付得了！”[6]

  


  1884年9月2日，尼采从塞尔斯马里亚写信给他的朋友和助手彼得·加斯特：


  
    “此外，我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夏季我向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图样，在其中勾勒了我的‘哲学’的轮廓；今后六年我就要致力于详细落实这个图样。情况良好，充满希望。查拉图斯特拉在这当儿只具有完全个人的意义：它乃是我的‘修身读物和激励读物’——另外，对任何人来说，它都是模糊的、隐蔽的和可笑的”。

  


  1885年7月2日，尼采写信给奥维贝克：


  
    “我几乎每天口授二三小时，但我的‘哲学’——如果我有理由这样来称呼那种从我的本质根底处虐待着我的东西的话——是再也不能传达了，至少不能用文字来传达了。”

  


  这里已经透露出尼采对以著作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的可能性的怀疑。但一年之后，他又变得对此满怀信心了。


  1886年9月2日，尼采写信给他母亲和妹妹：


  
    “在今后四年内，我准备起草一部四卷本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的标题就令人敬畏，《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为此我需要一切，健康、孤独、良好的心情，也许还需要一个妻子”。

  


  尼采在这里提到他的主结构时还谈到一个事实：在同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一书的封面上，已经预告《强力意志》是接着要出版的著作。此外，尼采在其1887年出版的《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论文，第27条）中写道：


  
    “对此（对于禁欲理想之意义问题），读者可参阅我正在撰写的一部著作：《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尼采本人用特殊的黑体字强调了他计划中的这部著作的标题。


  1887年9月15日，尼采致信彼得·加斯特：


  
    “坦率地讲，我在威尼斯与莱比锡之间犹豫不决——去莱比锡是为了学术的目的，因为就我眼下要完成的我一生的主要任务而言，还有许多要学习、探究和阅读。但也许这不是一个‘秋天’就对付得了的，而是需要在德国的整个冬天；而且，衡量一切以后，我的健康状况阻止我在这一年里还紧张地去做这个危险的试验。因此，结果是选择威尼斯和尼斯：[7]——还有，从内心深处来判断，我现在首先更迫切需要的是我自己的深刻孤独，而不是关于五千个具体问题的补充学习和深入探究”。

  


  1887年12月20日，尼采致信卡尔·封·盖斯多夫：


  
    “在一种显著意义上，我的生命现在恰如在壮年时分：一扇门关拢，另一扇门开启出来。光是我在最近几年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清算、结算和累积，我简直与人和物断绝了关系，并且一笔勾销了人和物。我这里还留下谁和什么东西，我现在必须从那里转向我的存在真正的主要事情（这种转向是注定了的），这在眼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不瞒你说，我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张力，一种巨大的使命和热情的压力，委实是太大了，以至于现在还没有更多的人能够接近我。事实上，包围着我的寂寞是惊人的。我所经受的，真正说来只还有完全陌生的和偶然的东西，另一方面，只还有长期以来和从童年时代就属于我的东西了。别的一切都被打碎了，或者被排斥了（其中有许多暴力性的东西和令人痛苦的东西——）”。

  


  尼采在这里不再谈论一部单纯的“主要著作”。这已经是尼采思想活动的最后一年的预兆。在这一年里，一切都带着一种过分强大的光亮围绕着尼采，因此同时也有某种极端无度的东西从远处逼来。在1888年这一年里，尼采的著作计划完全改变了。1889年1月份，尼采精神病发作；作为最后的征兆，尼采于1月4日给他的朋友和助手彼得·加斯特（一位作曲家）写了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致我的大师彼得[8]


    为我唱一支新歌吧：世界多么美好，天国喜气洋洋。


    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尽管尼采在上面几处证词中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但对我们来说，这些证词首先只能是一种外部的征兆，标志着尼采对其著作的计划和起草工作所具有的基本情调。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需要说明一下计划本身及其改变；甚至这件事首先也只可能从外部着手。这些计划和草案已经在尼采《全集》第十六卷第413—467页上公之于世了。


  按照各个草案的秩序，我们可以区分出尼采的三种基本态度：第一种基本态度在时间上处于1882年至1883年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种基本态度处于1885年至1887年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种基本态度包括1887年和1888年（《偶像的黄昏》、《瞧！这个人》、《反基督者》）。但它们并不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诸阶段。这三种基本态度也不是按它们的范围来划分的。实际上，每一种基本态度都意指哲学之整体，而且在每一种基本态度中总是包含着另外两种基本态度，尽管它们的内在构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的具有赋形作用的中心也处于各不相同的层位上面。而且，只有关于这个中心的问题才是真正“折磨着”尼采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一种现成的手稿材料的适当概括的外部问题了；它乃是关于哲学的自我奠基的问题，尽管尼采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到那种实情，即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一向如何是，只有根据哲学本身来规定，而这种自我规定只有在哲学已经获得自我奠基之后才是可能的。哲学的特有本质往往转向它自身，而且，一种哲学越是具有原始性，它就越纯粹地在这种转向中萦绕于自身，而且这样一来，它的这个圆圈的范围也就推向更远处，直抵虚无的边缘。


  现在，如果我们擦亮眼睛，我们就会看到，这三种基本态度中的每一种态度，都是由一个风靡一时的标题标示出来的。在其中，每个主标题之下又出现了另外两个当时未作为主标题的标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一种基本态度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主标题中：《永恒轮回的哲学》，其副标题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全集》，第十六卷，第415页）。与此相应的一个计划是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章（第5章），其中包含着“作为最强大的人手中的锤子的永恒轮回学说”。由此可见，有关强力的思想，也即有关强力意志的思想，是完完全全贯通着整体的。


  第二种基本态度体现于下述标题中：《强力意志》，其副标题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与此相应的计划（第424页，第7条）包含有这部著作的第四部分“永恒轮回”。


  第三种基本态度使那个在前两种基本态度中仅仅作为副标题出现的标题成了主标题（第435页）：《重估一切价值》。与此相应的几个计划包含着第四部分“永恒轮回的哲学”，以及另一个态度上有所变化的关于“肯定者”的部分。永恒轮回、强力意志、重估，这乃是三个主导词语，计划中的主要著作的整体是受这三个主导词语引导的，层位各不相同而已。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在思想上阐发出一种提问方式，后者能够把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强力意志学说以及这两个处于最内在联系中的学说一体地把握为重估，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进而把这种基本的提问方式理解为一种在西方形而上学进程中必然的提问方式，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理解尼采哲学，我们因此也就把握不了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把握不了我们自己的形而上学任务。


  



第4节 强力意志、永恒轮回与重估的统一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学说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学说的统一是历史性的，可以看作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


  但是，在何种意义上，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与强力意志学说根本上是共属一体的呢?这个问题势必将更深入地推动我们，而且是作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推动我们。因此，我们眼下只能对之作一个预示性的回答。


  “强力意志”这个表达命名着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存在者，就其存在着而言，都是强力意志。这个表达道出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具有何种特征。但这个说法根本还没有回答哲学的第一性的和真正的问题，而只是回答了哲学最终的先行问题（Vorfrage）。对一个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处终究还能够，而且必须以哲学方式进行追问的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存在者显示出何种基本特征，存在者之存在的特征如何被描绘出来；而毋宁说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存在本身是什么?这就是关于“存在之意义”的问题，而不仅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了。而且在这里，“意义”（Sinn）恰恰在其概念上被界定为那个东西，由之而来并且以之为根据，一般存在之为存在才能敞开出来并且进入真理之中。今天被当作存在学提供出来的东西，与真正的存在问题是毫无关系的。那是一种十分学究的和十分机敏的对传统概念的分析和发挥。


  强力意志本身是什么，其情形如何呢?答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贯穿于尼采主要哲学著作的所有计划当中，不断地在关键段落中重新出现，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尼采在一个干脆以“永恒轮回”为名的计划中（《全集》，第十六卷，第414页）把第一部分的标题设为“最艰难的思想”时，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啰，存在问题就是哲学最艰难的思想，因为它既是哲学最内在的思想，又是哲学最外部的思想，是一个决定哲学之命运的思想。


  我们已经听说：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是强力意志，是意愿，也就是生成。不过，尼采恰恰没有停留于此，并没有像人们通常在把尼采与赫拉克利特相提并论时所认为的那样停留在这一点上面。相反地，在一段明确地被标明为总结性概要的文字中，尼采倒是说（《强力意志》，第617条）：“要点重述：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9]此话说的是：惟当生成植根于存在之为存在时，生成才存在。“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凭其永恒轮回学说，尼采无非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了那个隐蔽地——但却作为真正的推动力——贯通并且支配着整个西方哲学的思想。尼采是这样来思考这种思想的：他随自己的形而上学返回到西方哲学的开端那里。更明确地讲，尼采返回到西方哲学在其历史过程中已经习惯于认为的那个开端。尼采也参与促成了这个习惯的形成，尽管他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了与众不同的原始的理解。


  在大众日常观念中，尼采被视为一位革命者，他否定、摧毁、预言。不错，这一切都属于尼采形象；这也决不是唯有尼采扮演的角色，而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最内在的必然性。但是，革命者的本质并不在于倒转（Umwendung）本身，而在于：革命者在这种倒转中揭示了决定性的和本质性的东西。在哲学中，这往往就在于几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当尼采在“观察的顶峰”上思考“最艰难的思想”时，他是在思考和观察存在，把存在亦即强力意志思考为永恒轮回。十分宽泛而本质地看，什么叫永恒轮回呢?永恒并不是一个停滞的现在（Jetzt），也不是一个无限地展开的现在序列，而是返回到自身中的现在——如果它不是时间的隐蔽本质又是什么呢?把存在即强力意志思考为永恒轮回，对哲学最艰难的思想作出思考，这意思就是说：把存在思考为时间。尼采思考了这个思想，不过，他还未曾把这个思想思考为关于存在和时间的问题。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存在把握为ο υ，σία［在场状态］[10]之时，他们也思考了这个思想，但他们与尼采一样，也没有把它思考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来追问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自以为比尼采更聪明些，比西方哲学更聪明些——尼采“只是”最后思考了西方哲学而已。我们知道，哲学最艰难的思想只是变得更为艰难了，观察的顶峰也还没有被登上过，也许说到底还根本未被发现呢。


  如果我们把尼采的“强力意志”，亦即他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带入关于“存在与时间”的问题视野之中，那么，这其实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尼采的著作与一本题为《存在与时间》的书联系起来，并且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来解说和衡量尼采的著作。《存在与时间》这书本身只能根据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应付、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应付它所提出的问题而获得评价。除了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存在另一个标准；只有这个问题，而不是这本书，才是本质性的。再说，这本书也只是达到了这个问题的门槛边缘，尚未进入问题本身中。


  谁如果没有把永恒轮回的思想与强力意志联系起来，把前者思考为真正地要在哲学上思考的东西，那么，他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强力意志学说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全部意义。然而，作为存在之最高规定性的永恒轮回与作为一切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之故，尼采才说到“最艰难的思想”和“观察的顶峰”。而无可阻止的事实是，今天的尼采解释使得永恒轮回学说丧失了它真正的哲学意义，并且因而使自身最终不可能获得对于尼采形而上学的富有成果的理解。对这种关于尼采哲学中的轮回学说的论述，我们在此可举出两个互不相关的证据：一是A·贝姆勒的《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1931年）；二是雅斯贝斯的《尼采——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导论》（1936年）。[11]这两位作者对尼采永恒轮回学说所采取的拒斥性的、在我们看来也就是充满误解的立场有着不同的方式，并且也有各不相同的原因。


  贝姆勒把尼采所谓最艰难的思想和观察的顶峰描写为尼采的一个完全个体的“宗教”信念，并且说：“关键点只能是一个：或者是永恒轮回学说，或者是强力意志学说”。（第80页）他这个裁决的依据在于以下考虑：强力意志是生成，存在被把握为生成；这乃是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之河的古老学说，也是尼采的真正学说。尼采关于永恒轮回的思想势必要否认无限的生成之河。这个思想把一个矛盾带入尼采形而上学中了。所以，能够规定尼采哲学的，要么是强力意志学说，要么是永恒轮回学说，两者必取其一。贝姆勒写道（第80页）：“实际上，从尼采的体系来看，这个思想是无关紧要的”。而在第82页上，贝姆勒还认为：“现在，一种对赫拉克利特的世界的埃及化（Agyptisierung），也由尼采这位宗教创始人完成了”。照贝姆勒的看法，永恒轮回学说就意味着生成的静止。贝姆勒在这个裁决中假定：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是永远延续意义上的永恒的万物之河。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关于赫拉克利特学说的理解是非希腊的。而与这种对赫拉克利特的解释一样成问题的是：尼采的强力意志是否可以毫无顾虑地被看作不断流逝意义上的生成。最后，生成这个概念是如此浅薄，以至于我们不可随随便便地就相信它是尼采的概念。由此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一点：在“存在是生成”和“生成是存在”这两个句子之间的矛盾并非必然。这恰恰就是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假如在这两个学说——强力意志学说和永恒轮回学说——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矛盾，那也没什么，因为自黑格尔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矛盾未必是反对某个形而上学命题之真理性的证据，而倒可能是赞成它的证据。因此，如果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是相互矛盾的，那么，也许这个矛盾恰恰要求我们去思考这个最艰难的思想，而不是遁入“宗教”之中。就算我们承认其中有一个不可消除的矛盾，这个矛盾迫使我们作出抉择：要么是强力意志，要么是永恒轮回，但为什么贝姆勒要反对尼采最艰难的思想和观察的顶峰而赞成强力意志呢?答案很简单：贝姆勒对这两个学说的关系的思索并没有从某个方面出发突入到现实问题领域中，而毋宁说，永恒轮回学说——贝姆勒担心其中有一种埃及主义——是与他对强力意志的理解背道而驰的，他虽然也谈论了形而上学，但并没有在形而上学上把握强力意志，而是对之作了一种政治上的解说。尼采关于永恒轮回的学说与贝姆勒的政治观点相冲突。于是，在贝氏看来，这种学说对尼采的体系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贝姆勒属于与克拉格斯的心理学和生物学上的尼采解说[12]作斗争的少数派，因此，他的这种尼采解释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尼采轮回学说的第二种观点是卡尔·雅斯贝斯的观点。诚然，雅斯贝斯更细致地探究了尼采的这个学说，并且认为其中包含着尼采的一个决定性思想。不过，尽管雅斯贝斯谈论了存在，但他却没有把尼采这个思想带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领域中，从而也没有把这个思想带入与强力意志学说的现实关系之中。对贝姆勒来说，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与他对尼采的政治学解释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而对雅斯贝斯来说，不可能把这个学说真正当作一个实际的重大问题，因为在雅氏看来，在哲学中是不存在概念的真理和概念性知识的真理的。


  但现在，如果永恒轮回学说委实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的最内在核心，那么，人们把尼采有关其主要哲学著作的试作和草稿汇编起来，置于以“强力意志”为主要标题的计划之下 ，难道不是一种错误的或者终归是片面的做法吗?


  编者们从在尼采草案里出现的三种基本态度中选取了中间的基本态度，这证明他们具有某种了不起的理解力。因为尼采本人的决定性努力首先也必定在于：贯通存在者整体，把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揭示为强力意志。但这对尼采来说决不是最后一步，相反地，如果尼采真是一位思想家的话，那么，他这种对强力意志的揭示就必须始终在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想中打转，对他来说也就意味着，必须始终在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中打转。


  但即使我们承认，根据对强力意志的指导性考察来编辑尼采主要著作的草案是一种最好的编辑可能性，我们面前的这个版本其实也只不过是某种事后增补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如果尼采本人能够把这些草案转变为他所计划的主要著作的话，这些草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我们今天可获得的东西是如此根本和丰富，即使从尼采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确定，以至于我们在此已经拥有了那个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前提，即现实地思考尼采的真正哲学思想的前提。我们越少固执于个别段落的排列次序，就像它们在事后编排起来的书本形式中出现的那样，则上述唯一重要的事情就越有把握获得成功。因为这样一种在尼采本人所做的划分框架内对具体段落和格言的排列是任意的，而不是根本性的。要紧的是，我们要从对真正问题的追问的思想运动出发来深入思考具体的文字段落。所以，我们将按照现有文本的排列，在不同的具体段落中来回跳跃。在这里，某种界限内的任意性固然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尽管如此，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我们要通过倾听尼采本人，与尼采一道，通过尼采，并且因而同时反对尼采来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却是为了一个对西方哲学来说共同的唯一的和最内在的实事。这样一项工作只有通过某种限制才能够完成。而关键在于弄清楚这种限制应设在何处。这种限制并不排除——而倒是期待和要求——您们及时地借助于《强力意志》一书，以我们这里的做法的精神和方式，去钻研在我们的讲座中没有明确论述到的东西。


  



第5节 “主要著作”的结构。尼采的思想方式：颠倒


  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态度可以通过两个句子来规定：


  其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是“强力意志”。其二、存在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如果我们以这两个句子为引线，以某种追问方式来深入思考尼采哲学，那么，我们就能超出尼采和他之前的哲学的基本态度。但唯有这种超出才能让我们回到尼采那里。而这是要通过一种对《强力意志》的解释来实现的。


  尼采本人拟订的、甚至标明了日期的一个计划（1887年3月17日），乃是现在成书的《强力意志》版本的依据。这个计划显示出如下形态（《全集》，第十六卷，第421页）：


  
    强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第一篇：欧洲虚无主义。


    第二篇：最高价值批判。


    第三篇：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


    第四篇：风纪与培育。

  


  我们的追问径直从第三篇开始，而且就限于第三篇。这第三篇的标题“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就已经表明，尼采在其中要表达出某种奠基性的和构造性的东西。


  由此看来，对尼采来说，哲学的要义是一种价值设定，这就是说，哲学是对那个最高价值的设定，根据这个最高价值并且从这个最高价值出发才能确定一切存在者如何存在。就一切存在者是存在者而言，它们必然取决于这个最高价值。因此，一种“新的”价值设定将面对旧的和过时的价值，转而设定另一种要在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价值。所以，尼采把对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放在前面的第二篇中。这里所谓最高价值指的是宗教，尤其是指基督教，也指道德和哲学。尼采的说法和写法在这里往往是不确切的和令人误解的；因为宗教、道德和哲学本身并不是最高价值，而是设定和贯彻最高价值的基本方式。唯因此，它们才能间接地把自身看作“最高价值”，并且才能被设定为“最高价值”。


  对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就是一种对它们的驳斥，把它们宣布为不真实的，而是要揭示出它们的起源，即它们如何起源于某些设定，后者恰恰必须肯定那个为被设定的价值所否定的东西。所以，真正说来，对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就意味着：揭示那些附属的价值设定的可疑来源，从而指明这些价值本身的可疑性。在第二篇的这种批判之前，是一种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描述（第一篇）。就此看来，这部著作是从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开始的，始于一种对尼采首次清晰而全面地认识到的西方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的描述，也就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描述。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在某时某地流行的世界观，而是西方历史的发生事件的基本特征。甚至在虚无主义并没有作为学说要求受到拥护，而似乎表现为它的对立面的时候，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虚无主义发挥着作用。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这就是说：在基督教中、在古代后期以来的道德中、在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中被设定为决定性的现实和法则的东西，失去了它们的约束力量；而在尼采那里这始终就是说：失去了它们的创造力量。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决不只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简单事实，也不只是十九世纪的一个简单事实。虚无主义在前基督教的世纪里就已经开始了，也并没有结束于二十世纪。这个历史性的过程还将延续到我们之后的几个世纪；即便兴起了一种抵御，而且恰恰在有了这种抵御的时候，这个过程仍将延续下去。但在尼采眼里，虚无主义也决不只是崩溃、无价值和摧毁之类；相反地，它乃是历史性运动的一个基本方式，这种历史性运动在漫长的道路上并不排除——而倒是需要和要求——某种创造性的上升。“堕落”、“生理蜕化”以及诸如此类，并不是虚无主义的原因，而已经是虚无主义的结果了。因此，虚无主义也不能通过消除上述状态而得到克服。如果这种抵御的目标仅仅在于这些弊端以及对它们的消除，那么，它充其量只会推延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为了把握住尼采以“虚无主义”一词所标识的东西，我们需要有一种十分深刻的知识和一种更为深刻的严肃态度。


  根据与这种西方历史运动的必然归属性，以及对以往价值设定的必要批判，新的价值设定必然就是一种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因此，这个副标题——它在尼采哲学的最后阶段成了主标题——标示着在虚无主义范围内出现的针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一般特征。绝没有一种历史性运动能够跳出历史并且绝对地重新开始。一种历史性运动由于在根源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而越是从根源上克服了以往的东西，则这种运动就越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它就越原始地创建了历史。于是，从虚无主义之历史中获得的一大经验就是：如果没有出现相应的基本评价态度和相应的思想方式，那么，一切价值设定就都还是无效的。


  任何一种本质意义上的价值设定都必然不仅构成它的可能性，以便自己能从根本上受到“理解”，同时而且预先地，它也必须培育那些人，他们能为新的价值设定带来一种全新的态度，以便将来它能开花结果。新的需要和要求必须得到培育。而且，这个过程可以说消耗着那历史性地被赐予民众的大部分时间。伟大的时代由于其伟大而从频繁程度上看来多半是独一无二的，从持续性上看来往往是十分短暂的，就像个人的黄金时期往往集中于唯一的时刻。一种新的价值设定本身包含着对那些与新的价值相合的需要和要求的创造和固定。因此，尼采这部著作要结束于第四篇：“风纪与培育”。


  但同时，从价值设定之历史中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却是：我们必须知道，就连最高价值之设定也并不是突兀出现的，决不会在一夜之间在天空中出现永恒的真理，绝没有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它的真理。设定最高价值的那些人，那些创造者，尤其是那些新哲学家，在尼采看来必定是一些试验者；他们必须上路，他们必须开辟道路，同时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并不具有这种真理。但这种知道的结果决不是：他们只得把他们的概念看作筹码，可以任意地与其他任意的概念交换。其中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思想的坚强性和约束性必须在实事本身中获得一种奠基，一种以往的哲学未曾认识到的全新奠基。因为只有这样，一种基本态度才有可能战胜另一种基本态度，争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争执从而成为真理的真正本源。[13]新思想家必须是试验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着眼于存在者之存在以及存在之真理去考验存在者本身并且将它带入试验过程之中。所以，当尼采在其著作的副标题中写下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时，他这个说法并不是为了表达某种谦逊态度，并不是为了说明这部著作还不完美，也并不意味着它是文学意义上的一部“随笔”（Essay）；而毋宁说，这个说法是以清晰的意识意指那种从针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而来的全新追问的基本态度。“——我们拿真理做一次试验！也许人类将因此而毁灭！那就开始吧！”（《全集》，第十二卷，第410页）


  “然而，我们这些新哲学家不仅要着手描述人类的实际等级制和价值差异，而且我们所意愿的恰恰是一种调和、一种平衡的反面：我们传授各种意义上的异化，我们开掘前所未有的鸿沟，我们要使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凶恶。有时候，我们自己还相互疏离，相互隐瞒。出于多种原因，我们有必要成为隐士，甚至戴上面具——因此，我们将不适合于寻求我们的同类。我们将独自生活，兴许会领略所有七种孤独的煎熬。而如果我们出于偶然而陌路相逢，那我就敢打赌，我们将互不相认或者相互欺骗”。（《强力意志》，第988条）


  尼采的做法，尼采在实行新的价值设定时的思想方式，乃是一种不断的颠倒。我们将有足够的机会更深入地思考此类颠倒。为说明起见，我们现在只举出两个例子。我们知道，叔本华把艺术的本质解说为“生命的寂静”（Quietiv des Lebens），解说为某种对不幸和痛苦的生命起安抚作用的东西，某种取消意志的东西——因为正是意志的冲动导致了此在的不幸。尼采对之来了个颠倒，他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Stimulans），是某种刺激和提高生命的东西。它是“永远地渴求生命，渴求永恒的生命的东西……”（《全集》，第十四卷，第370页）。在这里，“兴奋剂”明显是对“寂静”的颠倒。


  再看第二例子。对于“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尼采答曰：“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最终关键”。（《强力意志》，第493条）“‘真理’，根据我的思想方式，它未必表示谬误的对立面，相反地，在最基本的情形中，它仅仅表示不同谬误之间的一种立场”。（《强力意志》，第535条）不过，倘若人们根据上述句子进行解释，以为尼采把一切谬误都视为真实的了，那无疑是极为肤浅的想法。对于尼采所谓“真理就是谬误”以及“谬误就是真理”，我们只能根据他对于自柏拉图以降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态度来加以理解。如果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一点，那么，他这个句子听起来就会不那么奇怪。尼采的颠倒办法有时成了一种有意识的癖好，如果不说是无聊之举的话。对于“最后笑的人笑得最好”这句谚语，尼采居然也来颠倒一下（《全集》，第八卷，第67页）：“现在笑得最好的人笑到最后”。对于“勿看而信”这句话，尼采说成“看而勿信”。他称“看而勿信”为“认识者的第一美德”，而认识者的“最大魔鬼”是“亲眼目睹”。[14]（《全集》，第十二卷，第241页）


  人们毋需对尼采思想作多么深远的追究，就能够轻松地确定尼采到处使用的颠倒办法。根据这种确定，人们已经设想出一个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来非议尼采的方法以及尼采的全部哲学；人们以为：这种颠倒只不过是一种否定而已，而通过对以往价值秩序的消除还不能形成新的价值秩序。有了这样一种反对意见，人们就总是可以，至少试验性地假定：说到底，我们所考虑的这位哲学家本身就是十分敏感的，足以对自己提出这种疑虑。尼采不光是认为，通过颠倒可以形成新的价值秩序；他还明确地说，通过颠倒，一个秩序会“自发地”形成。尼采说：“如果以往价值的专政以这种方式被粉碎了，如果我们取缔了‘真实的世界’，那么，就必将自发地出现一个新的价值秩序”。[15]仅仅通过简单的取缔就将有某种新东西自发地出现！我们能相信这是尼采的意见吗?或者，这种取缔和颠倒实际上，并且首先还意味着某种不同的东西，不同于人们借助于日常概念所理解的取缔和颠倒?


  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是何种原则呢?


  在这里，重要的是首先对我们所关注的第三篇的标题有一个清晰的总体了解。“原则”（Prinzip）一词来自拉丁文的principium，即开端。这个概念与希腊人所谓的α，ρχή［本原、开端］相合，即某物据以被规定为它所是和如何是的那个东西。原则就是某物赖以立足的根据，是贯通并且支配着某物的整个结构和本质的东西。我们也把原则理解为原理。但原理仅仅在派生意义上是“原则”，而且它们之所以是“原则”，只是因为它们在某个命题中把某物设定为另一物的根据。[16]一个命题本身决不能成为原则。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乃是那样一个东西，在其中，价值设定本身才具有其主要的和指导性的基础。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是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使得价值设定相对于以往的价值设定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价值设定应当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也就是说，不仅那个被设定为价值的东西，而且首先是价值一般地被设定起来的方式，都应该是全新的。如果人们指责尼采，说他根本上是毫无创造的，实际上没有真正设定任何新的价值，那么，这样一种指责首先还需要受到仔细检验。但不论检验的结果如何，这种指责本身并没有切中尼采真正的和首要的意图，那就是：为价值设定之方式重新奠定基础，并为之设立一个新的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把握这里所思考的东西，则第三篇的标题“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17]必须在下述意义上来解读，即：今后价值设定的方式得以源出和赖以立足的新基础。我们应当如何来把握这个基础呢?


  如果在这部著作中——正如其标题所道出的——论述的是强力意志，而且，如果其中第三篇要表达出那个奠基性的和构造性的思想，那么，这个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就只能是强力意志。 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已经有过一个暂时的说法：强力意志命名的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它所指的是在存在者中构成真正存在者的那个东西。于是，尼采的决定性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必须确定什么应当真正存在，以及什么必须相应地生成，那么，只有当我们事先获得了关于存在（ist）的东西和构成存在（Sein）的东西的真理性和清晰性的认识之时，上面这一点才能得到规定。要不然，我们又如何能够规定什么应当存在呢?


  这个想法的最终可靠性还是悬而未决的。在这个极为一般的想法的意义上，尼采说：“任务：观看事物如何存在！”（《全集》，第十二卷，第13页）。“我的哲学——要使人从假象中抽身出来，直面任何一种危险！也决不畏惧生命的毁灭！”（《全集》，第十二卷，第18页）。最后：“因为你们在关于什么存在这回事上受了欺骗，所以，你们心中不会生出对什么应当生成这回事情的渴望”。（ 《全集》，第十二卷，第279页）


  指明了强力意志乃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这应当可以消除我们在存在者之经验和解释方面所受的欺骗。但还不止于此。这种指明也应当为原则奠定基础，并且把基础设立起来——把价值设定由之得以源出并且必定植根于其中的那个基础设立起来。因为“强力意志”本身就是一种评价和价值设定。如果存在者被理解为强力意志，那么，一种应当（Sollen）就将成为多余的了；这种应该首先必定被高悬于存在者之上，以便存在者据此得到测度。如果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那么，它本身就是价值设定的基础，即principium。于是，并非一种“应当”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应当”。尼采说：“当我们谈论价值时，我们是在生命的灵感、生命的透镜下来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去设定价值；当我们设定价值时，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全集》，第八卷，第89页）。[18]


  因此，强调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这首先意味着：把强力意志证明为贯通一切存在者领域和范围的存在者之基本特征。有鉴于这个任务，《强力意志》一书的编者们把第三篇划分为四章：


  一、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


  二、自然中的强力意志。


  三、作为社会和个体的强力意志。


  四、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


  这样一种划分可能利用了尼采的多次指示。首先是尼采写于1885年的计划Ⅰ，7（《全集》，第十六卷，第415页）：“强力意志。解释一切发生事件的尝试。关于咄咄逼人的‘无意义状态’的前言。悲观主义问题”。接着依次列出：“逻辑、物理、道德、艺术、政治”。这些都是通常的哲学学科；其中独缺思辨神学，这并非偶然。就尼采关于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的解释所采取的决定性态度来说，事关宏旨的是要认识到：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学院哲学传统学科的视野里来观看存在者整体的。


  为进一步有助于说明他们这种把尼采手稿中的格言划分为上述章节的做法，编者们还考虑到了一个目录，在其中，尼采本人为372个格言标了数码，并且划分了具体章目——诚然这是后来做的计划Ⅲ，6的章目（《全集》，第十六卷，第424页）。这个目录印在《全集》第十六卷第454—467页上，它是尼采在1888年写的。


  照此看来，《强力意志》第三篇的布局，正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十分有根有据的了，根据手稿材料来编辑，也就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不过，我们下面对这个第三篇的解释，将并不从第一章“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开始，而是要从最后的第四章“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着手。


  这个第四章包括第794条至第853条格言。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一章开始讨论呢?答案立即可以从该章的内容中见出。我们最切近的任务必定是要追问：尼采是如何看待和规定艺术的本质的?正如另一章的标题已经显明的，艺术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如果艺术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并且如果艺术在存在之整体范围内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可为我们所获得，那么，我们根据尼采的艺术观点就必定可以最好地理解何谓强力意志了。但是，为了使“强力意志”这个术语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我们还应当通过一种先行的考察来说明一下我们对第四章的解释。为此我们要问：其一、尼采以“强力意志”这个术语意指什么?其二、为什么把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规定为意志这种做法并不令我们奇怪?


  



第6节 传统形而上学中作为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


  让我们着手来讨论后一个问题。把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理解为意志的观点，包含在德国哲学的最好、最伟大的传统路线之中。如果我们从尼采出发回过头去考察，我们马上就碰到了叔本华。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题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尼采来说，这部著作最初是他走向哲学的推动力，后来慢慢地成了绊脚石。而实际上，尼采本人所理解的意志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仅仅把尼采的意志概念理解为对叔本华的意志概念的颠倒，那也是不够的。


  叔本华的这部主要著作发表于1818年。他这本书要深深地感谢当时已经出版的谢林和黑格尔的主要著作。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在于叔本华有生之年对黑格尔和谢林的无度而粗俗的谩骂。叔本华称谢林为“轻浮之辈”，称黑格尔为“愚蠢的江湖骗子”。叔本华这种在后继时代里常常被仿效的对哲学的谩骂，甚至连力求“花样翻新”这样一个可疑的优点都没有。


  在谢林最深刻的著作之一《论人的自由的本质》（发表于1809年）中，这位哲学家写道：“在最终和最高意义上，除了意志之外更无其他存在了。意志就是原始存在”[19]（第一卷，第七章，第350


  页）。[20]而在《精神现象学》（1807年）中，黑格尔把存在之本质把握为知识（Wissen），但又把知识把握为与意志有相同本质的东西。


  谢林和黑格尔确信，他们把存在解释为意志，只不过是思考了另一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的根本思想，那就是莱布尼茨的存在概念。莱布尼茨把存在之本质规定为perceptio与appetitus的原始统一，即表象和意志的原始统一。无独有偶，尼采本人在《强力意志》的两个关键段落中提到了莱布尼茨：“整个德国哲学——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就大家而言——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最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种类和乡愁，那就是：对曾经有过的最美好之物的渴求”（第419条）。还有：“亨德尔、莱布尼茨、歌德、俾斯麦——德意志强大种类的典型代表”（第884条）。


  诚然，我们现在不能说，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学说是依赖于莱布尼茨或黑格尔或谢林的，我们不能以这种断定来中止进一步的思考。“依赖性”决不是我们可以用来把握伟人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往往只有小人物才依赖于伟人。小人物之所以“小”，恰恰因为他自以为是不依赖的。而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大，是因为他能够从其他“伟人”的著作中听出他们最伟大的东西，并且能够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改变这种最伟大的东西。


  我们就关于存在之意志特征的学说来指明尼采的祖传系谱，并不是要把某种依赖关系清算出来，而只是要挑明，这样一个学说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并不是任意的，相反地，它也许甚至是必然的。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都只能由有待思的东西本身来规定。哲学应当思考存在者之存在；思想和追问的一种更高、更严格的约束性在哲学中是没有的。与之相反，一切科学始终只思考在其他存在者中间的某个存在者，某个特定的存在者区域。它们只受这个存在者区域的约束，这种约束是直接的，但从来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哲学思想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最高可能的约束性，所以，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都思考同一个东西。而这同一个东西是如此根本和如此丰富，以至于绝没有某个个人能够将其穷尽，不如说，每个人都只是更严格地约束着其他所有人。根据其基本特征把存在者把握为意志，这并不是个别思想家的观点，而是这些思想家要为之建基的那种此在（Dasein）的历史必然性。


  



第7节 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


  但现在，我们先要探讨的是下列决定性的问题：尼采本人所理解的“强力意志”是什么呢?何谓“意志”?何谓“强力意志”?对尼采来说，后面两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意志无非就是强力意志，而强力就是意志的本质。进一步，强力意志就是求意志的意志，这也就是说，意愿（Wollen）就是自我意愿。不过，这一点尚有待解说。


  在我们要做的这种尝试中，如同在一切类似的对于那些要求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概念的界定工作中，我们必须注意如下两点：


  其一，只要我们没有真正领会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并且把它带到我们心灵的眼睛面前，那么，一种准确的概念规定，作为对有待规定的东西的各个特征的罗列说明，就还是空洞的和不真实的。


  其二，为了把握尼采的意志概念，特别重要的是：如果在尼采看来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就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那么，在规定意志的本质时，我们就不能依据某个特定的存在者，也不能依据某种特殊的存在方式，不能由此来说明意志的本质。


  所以，作为一切存在者的普遍特征的意志并没有给出任何一种直接的指引，由之可以推演出作为存在概念的意志概念。尽管尼采没有彻底地、系统地阐发这个情况，但他清楚地知道，他在这里探究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解说这里的有关情况。在流行的观念中，意志被看作一种心灵能力。意志的本质取决于心灵的本质。心灵是心理学的对象。心灵意指一个特殊的存在者，有别于身体或精神。现在，如果对尼采来说意志规定着任何一个存在者的存在，那么，意志就不是某种心灵上的东西，相反地，心灵倒是某种从属于意志的东西了。而另一方面，只要身体和精神“存在着”，那么就连它们也是意志。此外，意志还被看作一种能力；而能力（Vermögen）就是：能够、能做什么，有力量和起强力作用。所以，什么东西本身就是强力，对尼采来说即什么东西本身就是意志，我们是不能通过把它规定为一种能力来加以刻画的。因为能力的本质植根于作为强力意志的本质中。


  第二个例子：意志被看作一种原因。我们说：这个人不是凭理智办事，而是凭意志办事的。意志产生出某种东西，导致某个结果。但是，原因存在（Ursache-sein）乃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原因存在来把握存在本身。意志并不是一种作用。我们通常视为作用者的东西，那种具有引发作用的能力，本身就植根于意志中（参看尼采：《全集》，第八卷，第80页）。


  如果强力意志标示着存在本身，那么，除了还有待被规定的意志之外，就不再有其他什么东西了。意志就是意志——但这个形式上正确的规定并没有说出什么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以为与这个简单的句子相吻合的是一个同样简单的事情，那么，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


  因此，尼采才能明言：“今天我们知道，它（即‘意志’）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偶像的黄昏》，1888年；《全集》，第八卷，第80页）与此相应，还有一个更早期的表述，是尼采在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阵子写下的：“我嘲笑你们的自由意志，也嘲笑你们的不自由的意志：你们所谓的意志在我看来就是幻想，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志”。（ 《全集》，第十二卷，第267页）我们大可注意的是，这位认为意志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的思想家，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志”。但尼采的意思其实是：没有那种意志，那种以往被人们认作和称作“心灵能力”和“普遍欲求”的意志。


  不过，尼采仍然不得不一再重新说明什么是意志。譬如，他说：意志是一种“情绪”，意志是一种“激情”，意志是一种“感情”，意志是一种“命令”。但尼采把意志称为“情绪”之类的东西，难道不也是根据心灵领域和心灵状态来说话的么?难道情绪、激情、感情和命令不是各不相同的东西么?尼采在此为了揭示意志的本质而引证的东西，难道本身不必是首先充分清晰的么?但还有什么比情绪的本质、激情的本质以及两者的差异更为模糊的呢?意志如何能够同时是这一切呢?对于尼采关于意志之本质的解释，我们几乎避不开上述种种问题和疑虑。不过，也许它们并没有触及关键。尼采本人强调指出：“首要地，意愿在我看来是某种复杂的东西，它仅仅作为词语才是一个统一体；而且，正是在这一个词语中隐藏着民族的偏见，后者驾驭着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哲学家们的小心谨慎”。（《善恶的彼岸》；《全集》，第七卷，第28页）。在这里，尼采主要是反对叔本华，因为以叔本华之见，意志乃是世界上最简单、最熟悉的东西。


  但由于对尼采来说，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标识着存在的本质，所以，意志始终是他真正要寻求和规定的东西。要紧的事情只是，在一旦揭示了这种本质之后，完全地找到这种本质，确定这种本质的位置，以便不再失去它。尼采的做法是不是唯一可能的做法呢?对于存在之追问的唯一性，尼采是否根本上已经有了充分清晰的认识，并且彻底地思考了在此必然的和可能的道路呢?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先还只能搁一搁。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意志概念是多义的，流行的概念规定是多样的，但对尼采来说首先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借助于已知的东西来解说他所意指的东西，拒绝他不赞成的东西（参看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关于哲学概念的一般性评论；《全集》，第七卷，第31—32页）。


  如果我们试图以那些可以说首先强加给我们的特性来把握意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意愿（Wollen）乃是一种朝向……（Hin zu……）、一种赶向……（Auf etwas los……）；意愿是一种对准某物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直接来观看某个现成事物，或者观察、追踪某个事件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处在一种被视为相同的行为中：我们通过表象专注于事物，而在其中并没有意愿在起作用。在对事物的单纯观察中，我们对事物是无所意愿的，我们并不想“拿”（mit）事物做什么，并不想“从”（von）事物身上指望什么；我们让事物恰恰是其所是。对准某物（Auf etwas zu-gerichtet sein），这还不是一种意愿，不过，在意愿中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种朝向……（Hinzu……）。


  但是，我们也可能“意愿”[21]事物，譬如一本书或者一辆摩托车。一个小伙子“意愿”有某个东西，这就是说，他想拥有这个东西。这种“想拥有”并不是单纯的表象，而是一种具有愿望特性的对某个东西的欲求。但愿望（Wünschen）始终还不是意愿（Wollen）。最纯粹地一味愿望的人恰恰并没有意愿，而是希望他所愿望的东西毋需他插手就会出现。那么，意愿是一种带有我们自己的主动性的愿望么?不是的——意愿根本就不是愿望。不如说，意愿乃是：服从自己的命令，以及自我命令的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t），这种展开状态本身就已经是对命令的执行了。但以这种对意愿的描绘，我们突然间已经采纳了一系列规定，它们起先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所讨论的东西中，即那种对某物的定向。


  不过，当我们恰当地把这种“对……的定向”[22]作为纯粹意愿与单纯要求、愿望、欲求或者单纯表象意义上的对某物的定向区别开来时，看起来，仿佛意志之本质就得到了最纯粹的把握。在此，意志被设定为简单的“朝向……”、“赶向……”的纯粹关联。但这种设定是一个错误。尼采坚信，叔本华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存在着诸如纯粹意愿之类的东西，被意愿者愈是完全地未得规定，意愿者愈是明确地被排除掉，则一种意愿就愈加纯粹。事情倒是相反。意愿在本质上就意味着：在这里，被意愿者和意愿者一道被纳入意愿之中，尽管不是在那种外部意义上——依照这种外部意义，我们也可以说，每一种欲求都包含着某个欲求者和一个被欲求者。


  关键问题恰恰是：被意愿者和意愿者如何以及根据什么而归属于求意愿的意愿?答曰：根据意愿并且通过意愿。意愿意愿意愿者为这样一个意愿者；[23]而且，意愿把被意愿者设定为这样一个被意愿者。意愿乃是朝向自身的展开状态，但朝向自身也就是朝向那个东西，后者意愿在意愿中作为被意愿者而被设定起来的东西。意志向来从自身而来把一种普遍的规定性带入它的意愿中。每个不知道自己意愿什么的人根本就没有意愿，而且根本就不能意愿。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意愿。“因为作为一种命令的情绪，意志乃是自负和力量的决定性标志”。（《快乐的科学》，第五篇，1886年；《全集》，第五卷，第282页）与之相反，欲求可能是不确定的，无论在真正被欲求的东西方面，还是就欲求者本身来看，都是如此。在欲求和渴望中，我们一道被纳入某种“朝向……”之中，而且我们本身不知道什么是得失攸关。在对某物的单纯欲求中，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被带到我们自身面前，因此在这里，也没有超出我们自己去欲求的可能性，而不如说，我们只是一味地欲求，并且完全投入到这种欲求中了。相反，意志乃是朝向自身的展开状态——始终是一种超出自身的意愿。当尼采多次强调意志的命令特征时，他并不是指执行某种行动的规定和指令，他也并不是指某种决心（Entschluss）意义上的意志行为，而倒是指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t ）——是指那个东西，通过它，意愿得以具有一种向意愿者和被意愿者的有所设定的伸展，而且，这种伸展乃是被创立起来的、持续的坚定性（Entschiedenheit）。只有那种不仅能够、而且总是已经准备服从命令的人，才能够真正地下命令；而所谓真正地下命令，是不能与简单的发号施令相提并论的。通过这种准备状态，他已经把自己置入命令范围中，成为模范地服从的第一人。在这种超越自身的意愿的坚定性中，包含着“对……的驾驭”（Herrsein über……），包含着对那个东西的控制，即对那个在意愿中被启发出来并且在意愿中、在展开状态的掌握中被扣留下来的东西的控制。


  意愿本身乃是超越自身的“对……的驾驭”；意志本身就是强力。而强力乃是在自身中持续的意愿。意志是强力，而强力是意志。如此说来，“强力意志”这个表达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么?一旦我们在尼采的意志概念意义上来思考意志，那么，这个表达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但为了明确地拒绝流行的意志概念，尤其是为了以强调方式抵御叔本华的意志概念，尼采还得使用这个表达。


  尼采的“强力意志”这个表达是要表示：意志，就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根本上就是强力意志，而且仅仅是强力意志。但甚至在这种解说中也还含有一种可能的误解。“强力意志”这个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与通常的看法一样，意志虽然是一种欲求，但它并非以幸福和情欲为目标，而是以强力为目标的。诚然，为了暂时说明起见，尼采在许多段落中说了这样的话；但是，由于他没有把幸福、情欲或意志的张扬看作意志的目标，而是把强力看作意志的目标，所以，尼采不仅改变了意志的目标，而且改变了意志本身的本质规定性。严格地从尼采的意志概念意义上来看，强力决不能事先被确立为意志的目标，仿佛强力是某种首先可以在意志之外被设定起来的东西似的。因为意志作为超出自身的驾驭乃是朝向自身的展开状态，因为意志乃是一种超出自身的意愿，所以，意志就是能够赋予自身以强力的强大权能（Mächtigkeit）。


  如此看来，“求强力”[24]这个表达决不意味着对意志的一个补充，而是意味着一种对意志本身之本质的说明。惟当我们已经在这些方面阐明了尼采的意志概念，我们才能理解那些描述，即尼采为了指明“意志”这个简单的词语向他道出的“复杂的东西”常常做的那些描述。尼采把意志——因此也就是强力意志——称为一种“情绪”。他甚至说（《强力意志》，第688条）：“我的理论或许是：强力意志是原始的情绪形式，其他一切情绪只不过是强力意志的发展”。尼采也把意志称为一种“激情”，或者一种“感情”。如果我们像人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在通常的心理学视界中来理解这些说法，那我们就容易受到诱惑，就会说：尼采把意志的本质搬到“感情领域”中了，并且把它搬出唯心主义的理性误解之外了。


  在此我们必有两问：


  其一，当尼采强调意志的情绪、激情和感情特征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二，当我们自以为已经发现唯心主义的意志概念与尼采的意志概念毫无干系时，我们所理解的唯心主义是什么呢?


  



第8节 作为情绪、激情和感情的意志


  在上文最后引用的那段话中，尼采说：一切情绪都是强力意志的“发展”。而如果我们问：什么是强力意志?尼采就答道：强力意志是原始的情绪。情绪是意志的形式；而意志就是情绪。我们把这种说法称为循环规定。通常的理智在发现此类“逻辑错误”时，甚至是在一位哲学家身上发现此类错误时，就会自命不凡。情绪是意志而意志是情绪。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约略知道——强力意志的问题关涉到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存在者之存在不再能根据其他存在者来规定，因为它本身就规定着其他存在者。所以，根本上，如果我们要提出某种对于存在的描述，且这种描述并非简单地以一种空洞的方式言说这同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所能提供的规定必须是从存在者中提取出来的，于是循环就结束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如此简单。在眼下的情形中，尼采有充分理由说，强力意志乃是原始的情绪形式；尼采并没有直接说，强力意志是情绪，尽管在他仓促的和带着反抗态度的描写中，往往也可以见到此种说法。


  在何种意义上强力意志是原始的情绪形式，也就是那种构成一般情绪之存在的东西呢?什么是情绪呢?对此，尼采没有给出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他同样也没有清楚明确地回答：什么是激情?什么是感情?他的答案（所谓强力意志的“发展”）没有直接把我们带向深入，而是向我们提出了一项任务：根据我们所熟悉的情绪、激情和感情来认识强力意志的本质特性。由此我们将得出一些确定的特征，它们适合于说明和丰富迄今为止对意志的本质概念的界定。我们必须亲自来做这项工作。但问题（什么是情绪、激情、感情?）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尼采本人甚至多次把这三个东西等同起来，而且在此他遵循的是通常的、甚至在今天也还起着作用的表象方式。人们是以这三个可以任意交换的名称来描写心灵生活的所谓非理性方面的。对于通常的表象来说，这也许就够了；但对于一种真正的知识来说，这是不够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借此来规定存在者之存在，那就更不够了。而另一方面，把流行的关于情绪、激情和感情的“心理学的”解释作一番改善，同样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首先必须看到：这里的关键并不是心理学，也不是一种以生理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在此事关宏旨的是人类此在（Dasein）所依据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如何经受这个“此”（Da），如何经受他立足于其中的那种存在者之敞开状态和遮蔽状态。


  不容否认，情绪、激情和感情中也有生理学所能掌握的成分，诸如特定的身体状况、内分泌的变化、肌肉张力、神经过程等。但我们必须问：是不是所有这些身体状态和身体本身已经在形而上学上得到了充分的把握，以至于人们可以易如反掌地轻松利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材料，就像尼采直到自己残疾一直在做的那样呢?在此我们考虑的一个基本点是：根本上，在任何时候，无论哪一门科学的结果都不可能直接地在哲学中获得应用。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把握情绪、激情和感情的本质，才能使得它总是对我们关于尼采意义上的意志之本质的解释工作富有成效呢?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一种必要的考察工作，范围仅限于揭示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特性刻画。


  举例讲，愤怒是一种情绪。相反地，用“仇恨”一词，我们所意指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仇恨不只是另一种情绪，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激情。但我们把这两者——情绪和激情——称为感情。我们谈论仇恨的感情和愤怒的感情。我们不能计划开始或者结束一种愤怒。愤怒侵袭我们，袭击我们，“刺激”我们。这种袭击突兀而迅猛；我们的本质便以激动方式表现出来；它使我们激动，也就是说，它激发我们，使我们超出自身；而结果，我们在激动发作时就不再能左右自己了。我们说：“他感情用事”。这意思就是说：他在某种情绪的影响下行事。日常用语常有一道良好的眼光。对于某个激动起来并且以激动方式办事的人，日常用语里的说法是：他不能适当“并存”（beieinander）了。[25]在激动发作时，适当的“并存”消失了，而转变成一种“分离”（Auseinander）。我们说：他得意忘形了。


  当尼采力图根据情绪来刻画意志时，他显然是想到了情绪的这一本质环节。这种在愤怒中超出自身，我们整个本质的激发，使得我们在愤怒中不能左右自己。这种“不”绝不意味着我们在愤怒中没有超出自身；而毋宁说，恰恰是这种在情绪、愤怒中的“不能左右”，把情绪与意志意义上的控制区分开来，因为在情绪中，我们对自身的左右已经被转换为一种超出自身的方式了，我们在那里失去了某种东西。令人反感的东西，我们说它是不良的。我们也把愤怒称为一种超出我们自身的非意志，[26]但在愤怒中，我们本身并不像在意志中那样保持与我们自身在一起，而倒是可以说在其中丧失了自己。在这里，意志就是一种非意志了。尼采对事情作了一个倒转：情绪的形式本质是意志，但现在，意志仅仅被看作一种激动状态、一种“对自身的超出”（ Über-sich-hinaus）。


  因为尼采说意志就是超出自身的意愿，所以，在对这种在情绪中超出自身的状态的考察中，他能够说：强力意志乃是原始的情绪形式。但为了描绘意志的本质，尼采显然也想求助于情绪的另一个环节，就是那种在情绪中突然侵袭和感染我们的东西。甚至连这种东西，并且恰恰就是这种东西，也在一种无疑反复变化的意义上归属于意志。我们能够这样那样地超出我们自身，并且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地超出我们自身，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意志本身——联系人的本质来看——绝对是这种突然的发作（Anfall）。


  意志本身是不能被意愿的。我们决不能下决心去拥有某种意志，这就是说，我们决不能为自己添置一种意志；因为这样一种下决心的展开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意愿。如果我们说：“他意愿拥有意志去做这事做那事”，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拥有意志”意思无非是：他真正地处于自己的意志中，完全地掌握自己的整个本质，并且左右自己的整个本质。但恰恰是这样一种可能性表明：我们总是在意志之中，哪怕我们无所意愿。正是那种在展开状态之突发（Aufbruch）中的真正意愿，那种肯定（Ja），使我们的整个本质的一种发作达到我们、进入我们。


  与他把意志描绘成情绪的做法同样频繁地，尼采也把意志称为激情。我们还不能立即由此得出结论：尼采是把情绪和激情等同起来了，尽管他没有明确而全面地揭示情绪与激情的本质差异和联系。可以想见，尼采认识到了情绪与激情的差异。大约在1882年光景，尼采谈到他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骚动的时代，而且正因此，它不是一个激情的时代；它持续不断地发热，因为它感到它不温暖——它根本上已经结冰了。我不相信你们说的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伟大之处”。（《全集》，第十二卷，第343页）“尽管如此，如果人是橡皮人而且太有弹性，则具有最伟大成就的时代就将是影响最小的时代”。“在我们时代里，各种成就只有借助于一种反响才能获得它们的‘伟大性’——那就是报刊的反响”。（ 《全集》，第十二卷，第344页）


  尼采往往把“激情”一词的意义与情绪等同起来。可是，举例说来，如果愤怒与仇恨——或者快乐与爱情——不仅宛若两种不同的情绪，而且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像情绪与激情之间的不同，那么，这里也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规定了。一种仇恨同样也不可能由一个决定生产出来；仇恨看起来也是像愤怒的发作那样侵袭我们的。不过，这种侵袭本质上是不同的。仇恨可以突然在某种行为和表达中爆发出来，但这只是因为它已经侵袭我们了，只是因为它早已经在我们心中升起，并且正如我们所说的，它早已经在我们心中被培育起来。而只有那种已经存在和存活着的东西才是能培育的。相反，我们不说也决不认为：一种愤怒被培育起来。因为仇恨更为原始地贯穿我们的整个本质，所以，它也就能把我们聚合起来；就如同爱情，仇恨把一种原始的闭合性和一个持续的状态带入我们的本质之中。而向我们袭来的愤怒马上又会释放掉，我们也说，马上就会消散掉。一种仇恨不会在爆发之后烟消云散，而是会增长起来，变牢固，蔓延开来，耗尽我们的本质。但是，这种通过仇恨进入人类此在之中的持续的闭合性并没有隔绝此在，并没有使此在盲目，相反地，它使此在具有眼光，变得深思熟虑。愤怒者不知所措。仇恨者益发深思熟虑，乃至于成为“老奸巨猾”的狠毒之人。仇恨决不盲目，而是目光尖锐；惟愤怒才是盲目的。爱情决不盲目，而是目光尖锐；惟热恋才是盲目的、易逝的、不堪一击的，才是一种情绪，而非激情。激情中包含着远远地伸展的东西，自行开启的东西；在仇恨中也发生着这种伸展，因为仇恨不断地到处纠缠着仇人。但是，激情中的这种伸展（Ausgriff）并没有使我们简单地超出自身，而是把我们的本质聚集到其本真的基础之上，把这个基础首次在这种聚集中开启出来，以至于激情就成了那个东西，通过这个东西并且在这个东西中，我们才得以扎根于自身，并且目光尖锐地掌握住在我们周围和在我们之中的存在者。


  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激情又揭示了尼采所谓的强力意志。作为对自身的控制，意志决不是把自我封闭于其状态中。以我们的说法，意志乃是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t），[27]在其中，意愿者把自己深深地摆放到存在者之中，以便把存在者牢牢地保持在其行为区域内。在这里，典型的特征并不是突发和激动，而是那种目光尖锐的伸展，后者同时也是一种对处于某种情绪中的本质的聚集。


  情绪：使我们盲目地激动的突发。激情：目光尖锐地聚集着伸展到存在者之中。如果我们说：愤怒燃烧起来然后又烟消云散，持续时间很短暂，而仇恨则更为持久些，那么，我们就还只是从外部来谈论和考察的。不，一种仇恨或者爱情不仅更为持久些，而且它们首先把真正的持续和持久带入我们的此在之中。与之相反，一种情绪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激情把我们置回到我们的本质之中，把我们解放和释放出来，使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质基础之中，因为激情同时也是那种进入存在者之广阔境界中的伸展，所以，激情——我们这里指的是伟大的激情——就具有挥霍和独创的特性，不光具有发放能力，而是必然要发放出来，同时又对它所挥霍掉的东西无动于衷。激情具有那种安于自身的优越性，后者标志着伟大意志的特性。


  激情与单纯的情欲无关。它不是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件事情，不是脑袋发热和放纵不羁。所有这一切，不论表现得多么激动，都被尼采看作意志的虚弱。意志之为意志，只是超出自身的意愿，只是更多意愿。[28]伟大的意志与伟大的激情共同具有那种从容不迫的自我运动的宁静；这种宁静难以应答，难以反应，并不是出于不可靠和笨拙，而是出于远远伸展的可靠性和审慎者内在的轻松。


  取代“情绪”和“激情”，我们也说“感情”，甚至于说“感觉”。或者，当我们区分情绪与激情时，我们也把这两种感情方式合并在“感情”这个类概念之下。如果我们今天把一种激情称为“感情”，那么，这在我们看来犹如一种削弱。因为我们以为，激情不仅是一种感情而已。不过，如果我们拒绝把激情称为感情，那么，这还没有证明我们具有某个关于激情之本质的更高概念；或许这也只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使用了一个关于感情之本质的过于低级的概念。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看起来，仿佛我们在这里仅仅要追问词语意义及其恰当使用。而实际上，这里成问题的实事（Sache）乃是：其一、我们现在已经加以提示的情绪之本质与激情之本质，相互之间是否显示出一种原始的本质关系?其二、如果我们仅仅把握了我们所谓的感情的本质，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原始关系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


  尼采本人无所顾忌地干脆把意愿把握为感情，他说：“意愿：一种急迫的感情，十分适意！它是全部力之喷涌的伴生现象”。（《全集》，第十三卷，第159页）意愿——是一种快乐感么?“快乐只是已经取得的强力感的一个象征，是一种差异意识（——它［即生物］并不追求快乐：毋宁说，一旦它攫取到它所追求的东西，快乐也就随之而来：快乐是伴生现象，并不激发什么——）”（《强力意志》，第688条）。如此说来，意志只不过是力之喷涌的一个“伴生现象”，一种伴生的快乐感么?这又如何与我们总体上关于意志的本质以及具体地根据与情绪和激情的比较所讲的那些话协调起来呢?据我们所言，意志表现为真正的支撑者和支配者，是与控制（Herrsein）本身同义的。而现在，是不是应当把意志贬低为一种仅仅与其他东西伴随而来的快乐感呢?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尼采还是多么不在乎对他的学说作一种统一的、论据凿凿的描述。我们认识到，他才刚刚启程，决心去做这件事；这项任务对他来说决不是无关痛痒的，也决不是事后添补的。尼采知道——只有一位创造者才能知道——，某种东西从外面看来仿佛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而已，其实却是实事的真正构成，在其中，事物联合在一起，从而显示出它们的真正本质。尽管如此，尼采依然在途中，而且对他所意愿的东西的直接描绘在他那里总是一再变得更为迫切。以这样一种态度，尼采直接说着他那个时代的语言以及他同时代的“科学”的语言。同时，尼采并不畏避对思想的有意夸张和片面理解，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最清晰地把他的观点和问题的特色与流行的东西区别开来。而当尼采这样做时，他总是能够纵观全局，并且似乎对付得了各种片面性。要命的是其他人，尼采的读者们，用一种浮皮潦草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句子，并且根据尼采恰恰要端给他们的东西，或者是把这些句子说成尼采唯一的观点，或者是根据这些零星的表述对尼采作一种十分蹩脚的驳斥。


  如果强力意志真的构成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且如果尼采现在又把意志规定为一种伴生的快乐感，那么，这两种关于意志的观点就不是立即可以统一起来的。人们也不会相信尼采有这样一种观点：存在就在于作为快乐感而伴随其他东西，而这里所谓“其他东西”却又是另一个存在者，其存在尚有待规定。于是只还有一条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假定：这个根据前面的描述初看起来令人诧异的把意志规定为一种伴生的快乐感的做法，既不是对意志的这种唯一的本质界定，也不是其他各种界定中的一种界定，而远不如说，它指示着某种根本上包含在意志的丰富本质中的东西。但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最初的描述中已经勾勒了意志之本质构造的一个轮廓，那么，上面所指出的规定就必定能与这个总体图样相合了。[29]


  “意愿：一种急迫的感情，十分适意！”一种感情乃是我们得以适应我们与存在者的关系、并且从而得以适应我们与自身的关系的方式。它是我们得以既与非我们所是的存在者相合，也与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相合的方式。在感情中开启和保持着一种状态，我们一向就在这种状态中同时与事物、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同类相对待。感情本身就是这种对它自身开放的状态，我们的此在就在其中动荡。人不是一个在思维之外也还有所意愿的生物，一个在思维和意愿之外还添加上感情的生物，无论这是为了美化它还是为了丑化它；而不如说，感情状态乃是某种原始的东西，虽然情形是，思维和意愿也一道共属于感情。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看到，感情具有开启和保持开放的特征，而且因此按其本性来看也具有锁闭的特征。


  但是，如果意志乃是超出自身的意愿，那么，这种“超出自身”就意味着：意志并不是简单地超出自己，而是把自己一道纳入意愿之中。意愿者意愿自己进入自己的意志中，这就是说：这种意愿本身，以及与之一体的意愿者和被意愿者，在意愿中显示自身。在意志之本质中，在展开状态中，意志向自己展开自身，不只是通过一种外加的行为，通过某种对意志过程的考察和思索，倒不如说，意志本身就具有开启着保持开放的特征。一种任意地设定的、甚至还十分透彻的自我考察和自我分析，是决不能揭示出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情形的。与之相反，在意愿中，我们却把自己揭示出来，相应地在非意愿（Nichtwollen）中，我们也把自己揭示出来，而且是把我们自身带向一道由意志本身所点燃的光亮中。意愿始终是把自己带向自身（Sich-zu-sich-selbst-bringen），从而，意愿就感到自己超出自身之外。意愿把自己保持在从某物向他物的挤迫中。因此，意志具有那种感情特征，那种使我们的存在状态本身保持开放的特征，而这种状态在意愿那里——在这种超出自身中——就是一种挤迫（Drängen）。所以，意志可以被把握为一种“急迫的感情”。意志不仅是关于某个挤迫者的感情，不如说，它本身就是某种挤迫者，甚至是一种“十分适意的”挤迫者。在意志中自行开启的东西，即作为展开状态的意愿本身，乃是受意志向之开启的那个东西欢迎的，也就是受意愿者本身欢迎的。在意愿中，我们得以面向我们真正所是的我们自身。唯在意志本身中，我们才在最本己的本质中接纳自己。意愿者作为这样一个意愿者，乃是想要超出自身的意愿者；在意愿中，我们知道自己超出自身；我们感觉到一种以某种方式获得的对……的控制；一种快乐使我们认识到已经获得的和自我提高的强力。因此，尼采谈到一种“差异意识”（Differenz-Bewuβtheit）。


  如果在这里感情和意志被把握为一种“意识”，一种“知识”，那么，这就最鲜明地显示出那个环节，即那个把意志中的某个东西开启出来的环节。但这样一种开启并不是一种考察，而是感情。这就是说，意愿本身是一种状态，是向自身并且在自身中开放着的。意愿乃是感情（即作为情调的状态）。在这里，既然意志具有我们已经挑明的那种超出自身的意愿的多形态性，并且所有超出自身的意愿整体上都是敞开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在意愿中隐藏着感情的多样性。因此，在《善恶的彼岸》中（《全集》，第七卷，第28—29页），尼采说：


  
    “在每一种意愿中，首先有一种感情的多样性，这就是说，有关于从此离开的状态的感情，有关于向此行进的状态的感情，有关于这种‘离开’（weg）和‘行进’（hin）本身的感情；进而，其中还有一种伴随而来的肌肉方面的感情，即使我们并没有活动‘手脚’，这种肌肉方面的感情也由于某种习惯的驱使，一旦我们进行‘意愿’时它就开始运作了”。

  


  尼采一会儿把意志称为情绪，一会儿把意志称为激情，一会儿又把它称为感情，这一事实表明：在“意志”这个粗糙的词语后面，尼采看到了某种更统一、更原始、同时也更丰富的东西。当尼采把意志称为情绪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等同，而是要着眼于情绪的特征来刻画意志。激情和感情概念的情形亦然。我们必须更深入一步，把整个实情颠倒过来。对尼采来说，人们一般所见的情绪、激情和感情，在其本质的基础上就是强力意志。因此，尼采把“快乐”（通常是一种情绪）把握为一种“更强大的感觉”，[30]一种关于超出自身的存在和超出自身的能力的感情：


  
    “感觉更强大——或者换种说法，即快乐——总是以某种比较为前提的（但未必是与他人相比较，而是与自身相比较，在某种增长状态中，而且人们首先并不知道怎样进行比较——）”。（《强力意志》，第917条）

  


  尼采这里指的就是那种“差异意识”，它不是单纯的表象和认知意义上的知识。


  快乐不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比较为前提的，而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把我们带向我们自身”（Uns-zuuns-selbst-bringen），并非通过知识的方式，而是通过情感的方式，以一种“超脱我们”（Über-uns-weg）的方式。比较并没有被设为前提，而倒是那种包含在“自身超出”（Über-sich-hinaus）中的相异性首先在快乐中被一道构成并且被开启出来。


  如果我们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来认识这一切，如果我们拿通常的认识理论和意识理论的尺度——不管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实在主义的——来评判这一切，那么，我们就会说，尼采的意志概念是一个情感上的概念，是一个根据我们的感情生活来把握的概念，因此它同时也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这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这样一种解释把尼采安排到他想要抛弃的观念领域之中了。而那种把尼采的“情感上的”意志概念与“唯心主义的”意志概念对立起来的划界办法，也有同样的毛病。


  



第9节 对尼采意志学说的唯心主义解释


  于是我们就站在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面前了。[31]这个问题是：当我们自以为已经发现尼采的意志概念与“唯心主义的”意志概念毫无干系时，我们所理解的唯心主义是什么呢?


  一般讲来，我们可以把那种以观念为目的的考察方式叫作“唯心主义的”。在这里，所谓“观念”（Idee）的意思就如同表象。而“表象”（Vorstellen）意味着：广义上的看见，用希腊文来讲就是ἰδεῖν。[32]那么，一种对意志之本质的揭示如何能够在意志中看到一种表象特征呢?


  意愿是一种渴望和欲求。希腊人称之为ὄρεξις。在中世纪和近代，它被叫做appetitus［欲望］和inclinatio［欲求］。举例说来，饥饿，一种对食物的欲望，就是一种单纯的欲求和欲望。在动物那里，这种欲望本身并没有明确地看到它所欲求的东西，并没有把食物表象为食物，并没有把食物当作食物来追求。这种欲求并不知道它所意愿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并不意愿；而且，其实它针对的是被欲求者，而决不针对这个被欲求者之为（als）这样一个被欲求者。但作为欲求的意志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Drang）。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表象为这样一个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收入眼帘，一道被觉知。


  表象着把某物端出来并且沉思某物，这在希腊文中叫做νοεῖν［思维、觉知］。被欲求者，即ὀρεκτόν，在意愿中同时也是被表象者，即vοητόv。但这决不是说，意愿根本上就是一种表象，而且还有一种欲求紧跟着被表象的东西。情形倒是相反。作为一个毫无歧义的证据，我们在此可以引亚里士多德在περὶι ψυχῆς（《论灵魂》）中讲的一句话。


  当我们以“灵魂”来翻译希腊文的ψυχή时，我们不可认为那就是体验意义上的心灵，我们也不可认为那是在“我思”（ego cogito）的意识中被意识到的东西，但同样地，我们也不可认为那就是“无意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ψυχή意指生物本身的一个原则，是使生物成为生物并且在其本质中支配着生物的东西。上面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探讨了生命的本质以及生物的等级。


  亚里士多德这部著作的内容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生物学。它是一种关于生物的形而上学，而人类当然也属于生物。生物是一种靠自身自我运动的东西。在这里，运动不仅仅指位置变化，而是指一切自我变化和行为。生物的最高阶段乃是人类，人类自我运动的基本方式是行动，即πρᾶξις［实践］。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行动即深思熟虑的行为和举措的决定性根据（即ἀρχή）是什么呢?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被表象者本身呢还是被欲求者?表象性的欲求取决于表象呢还是取决于欲望?换一种问法，意志是一种表象，因此是由观念决定的吗?或者并不是?如果一种学说认为意志本质上是一种表象，那么，这样一种意志学说就是“唯心主义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意志有何教导呢?第三卷第十章讨论了ὄρεξις，即欲望。亚氏在这里说（433a，15行以下）：καὶ ἡ ὄρεξις ἕνεκά του πᾶσα·ο ὗ γὰρ ἡ ὄρεξις，αὕτη ἀρχὴ τοῦ πρακτικοῦ νοῦ·τὸ δ’ἔσχατον ἀρχὴ τῆς πράξεως。ὥστε εὐλ όγως δύο ταῦτα φαίνεται τὰ κινοῦντα，ὄρεξις καὶ διάνοια πρακτική·τὸ ὀρεκτὸν γὰρ κινεῖ，καὶ διὰ τοῦτο ἡ διάνοια κινεῖ，ὅτι ἀρχὴ αὐτῆς ἐστι τὸ ὀρεκτόν。


  “甚至每一种欲望也都具有其原因；因为欲望的目的乃是深思熟虑的理智本身由以决定自己的那个东西；极端之物是行动由以决定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两者，即欲望和深思熟虑的理智，完全有理由显现为运动者；因为在欲望中被欲求者之所以运动，还有，理智、表象之所以运动，只是由于它表象着在欲望中被欲求者”。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意志观对整个西方思想来说成为决定性的了，直到今天也还是流行的观点。在中世纪，voluntas［意志］被解释为appetitus intellectualis［理智的欲望］，就是ὄρεξις διανοητική，即欲望，后者也包括合乎理智的表象。对莱布尼茨来说，agere，即行为，是perceptio［知觉］与appetitus［欲望］的统一；perceptio就是ἰδέα［相］，即表象。在康德那里，意志乃是那种欲望能力，它根据概念发挥作用，也就是这样：在其中被意愿者本身作为一个一般地被表象者对于行动来说是决定性的。尽管表象把作为欲望能力的意志与纯粹盲目的欲求区分开来，但表象并没有被视为意志中真正的运动者和意愿者。唯有一种在此意义上赋予表象即ἰδέα［相］以一种不合理的优先地位的意志观，才可能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找到这种意志观的。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就倾向于这样一种意志解释，尽管在他那里，问题还没有如此清晰明确。总的看来，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在意志观上给予表象以首要位置。


  如果我们把一种唯心主义的意志解释理解为任何一种强调表象、思维、知识和概念本质上都属于意志的观点，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意志解释当然就是唯心主义的了。莱布尼茨和康德的意志解释亦然。而这样的话，尼采的意志解释也是唯心主义的了。这样一个断言的证据是不难提供的；我们只需进一步直接读一下尼采的一段话，在那里，尼采谈到意志是由感情的多样性组成的：


  
    “所以，正如我们必须把感情——而且是多样的感情——肯定为意志的成分，思维亦然：在一切意志行为中有一种发号施令的思想；——而且，人们确实不能认为，他能够把这种思想从‘意愿’那里分离出去，就仿佛意志是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似的！”（《善恶的彼岸》；《全集》，第七卷，第29页）

  


  这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显然不仅反驳了叔本华，而且反驳了所有那些在反对思维和概念的力量时想求助于尼采的人们。


  鉴于尼采的上述清晰陈述，如果我们还拒绝对尼采的意志学说作唯心主义的解释，那就无法理解了。但也许人们会说，尼采的意志观并不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观点。可是，即便德国唯心主义也同样采纳了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意志概念。对黑格尔来说，知识与意愿是同一回事情。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知识也已经是行动，而行动只在知识中。谢林甚至说：意志中的真正意愿者乃是理智。如果人们想把唯心主义理解为一种把意志归结为表象的观点，那么，这不就是清晰的唯心主义么?但以一种夸张的说法，谢林无非是想强调尼采在说意志是一种命令时在意志中所强调的东西。因为当谢林说“理智”时，当德国唯心主义谈论知识时，他们并不是指一种表象能力，犹如心理学所见的那种表象能力；他们也不是指一种仅仅在观察时伴随着其他心灵生活过程的行为。知识（Wissen）意味着：向存在开放，而存在是一种意愿——用尼采的话来讲，就是一种“情绪”。尼采本人曾说：“意愿就是命令：但命令却是一种特定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种突然的力量爆发）——紧张、清晰、唯一地只看到一个东西，关于其优越性的最内在信念，确信自己将得到服从——”（《全集》，第十三卷，第264页）。清晰、紧张、唯一地只看到一个东西，这无非就是：在最严格的词语意义上，把一个东西保持在面前，使一个东西呈现在自己面前。[33]而以康德的说法，理智就是表象的能力。


  在尼采那里，没有一种对意志的描绘比上面举出的这种描绘更常见的了：意愿就是命令；意志中包含着一种发号施令的思想。但同时，也没有一种意志观比这种意志观更明确地强调知识和表象在意志中的本质作用，理智在意志中的本质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想尽可能地接近尼采的意志观，那么，我们最好是避开所有流行的名目。不论是把这种意志观称为唯心主义的还是非唯心主义的，情感的还是生物学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脱不了是一种歪曲。


  



第10节 意志与强力。强力的本质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看来甚至必须——把我们前面依次强调的意志之本质的规定概括起来，并且在一个唯一的界定（定义）中把它们组装起来：意志作为伸展到自身之外的对……的控制、意志作为情绪（激动的发作）、意志作为激情（伸展着投入存在者之浩瀚境地中）、意志作为感情（面对着自身的状况）[34]以及意志作为命令。花一番心思，或许我们确实可以端出一个形式上工整的“定义”，把前面列出的所有这些规定聚合起来。但我们将放弃这种做法。并非我们不重视严格的、清晰的概念，相反地，我们倒是力求这种概念的。不过，只有当一个概念使它所把握的东西本身成为尺度和追问的轨道，而不是在某个单纯公式的形态中把它掩盖起来，这时候，它才是一个有根据的和经过论证的概念；要不然，这个概念就不是概念，至少在哲学中不是一个概念。但这里的“意志”概念——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所要把握的那个东西（即存在），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切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对它来说还不够切近。


  认识和知识——这不是对概念的单纯了解，而是对概念中被把捉的东西的把握。去把握存在，这就是说：有意识地遭受存在之进攻（Angriff），亦即遭受它的在场（An-wesen）。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意志”一词要命名的东西，即存在者本身之本质，我们就会明白，这样一个个别的词语必定还是多么无能，即使它被赋予了一个定义。因此，尼采能够说：


  
    “意志——这是我不再能说明的一个假定。对认识者来说，不存在任何意愿”。（ 《全集》，第十二卷，第303页）

  


  从这样一些句子中我们不可得出结论：喏，可见把握意志之本质的整个努力都是无望的和虚无的，因此，我们用何种词语和概念来谈论“意志”，也是无所谓的和随便的了。而毋宁说，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并且不断地从实事本身出发来进行追问。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词语，并且适当地使用词语。


  现在，为了从一开始就消除“意志”一词的这种空洞性质，尼采就要来说“强力意志”了。任何一种意愿都是一种“力求成为更多的意愿”（Mehr-sein-wollen）。只有当——并且只要——强力保持为一种力求成为更大强力的意愿，强力本身才存在。一旦这种意志中止了，强力就不再是强力，即便它依然控制着被支配者。在作为“力求成为更多的意愿”的意志中，在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中，本质上包含着一种提升、提高。因为只有在不断的提高中，有高度的东西才能够保持高高在上。与下降相对的只能是一种更强大的提高，而不是一种对以往高度的简单固守，因为这种简单固守最终会导致衰竭。尼采在《强力意志》中说（第702条）：


  
    “——人意愿什么，一个生命机体的每个细微部分意愿什么呢?它们意愿的是强力之增长”。


    “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即原始营养的例子：细胞原生质伸出它的伪足，是要搜寻某种与它对抗的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而是由于强力意志。进而，它就要征服这种东西，占有之、同化之。我们所谓的‘营养’，只是一个后果，只是那个力求变得更强大的原始意志的一种实际应用”。

  


  意愿乃是力求变得更强大的意愿。在这里，尼采也是用颠倒的方式在说话，同时也是出于对一个同时代人的观点的拒斥，亦即对达尔文主义的拒斥。对于达尔文主义，我们可以作一个简短解说：达尔文认为，生命不光具有自我保存的欲望，倒不如说，生命就是自我维护。保存的意愿仅仅固守已经现成的东西，固执于其中，沉醉于其中，而且因此就对自己的本质盲然无知。自我维护，也就是意愿保持在上方，始终是一种向本质的返回，向本源的返回。自我维护乃是原始的本质之维护。


  强力意志决不是某个个别的现实之物的意愿。强力意志关涉到存在者的存在和本质。它就是这种存在和本质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说：强力意志始终是本质之意志（Wesenswille）。尽管尼采并没有明确地作出此类表述，但根本上这就是他的意思。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尼采在强调意志的提高特征——“强力之增长”——时总是提到：强力意志是某个创造者。甚至这个说法也还是令人误解的，因为看起来，它往往仿佛是指：在强力意志中并且通过强力意志，应该有某种东西被生产出来。这种制作意义上的生产并非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事情是提升和转变，是使某物变得与……不同——而且是本质上不同。因此，创造根本上包含着摧毁的必要性（Zerstörenmüssen）。在摧毁中，大逆不道的东西、丑陋的东西和恶劣的东西被设定起来；这一点必然地属于创造，也即属于强力意志，因而属于存在本身。存在之本质包含着不之性质，后者并非空虚的纯粹虚无，而是具有强大作用的否定。[35]


  我们知道，德国唯心主义已经思考了作为意志的存在。这种哲学也大胆地认为，否定的东西（das Negative）是归属于存在的。我们只需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一段话。在那里，黑格尔谈到“否定的东西的无比巨大的力量”：


  
    “这是思维、纯粹自我的能力。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的话，它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要保持住死亡了的东西，则需要极大的力量。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恨知性，就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所不能做的事情。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有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犹如我们平常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它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36]

  


  可见，就连德国唯心主义也敢于把恶思考为属于存在之本质的东西。这方面最伟大的尝试，我们可以在谢林的《论人的自由的本质》中找到。尼采与德国形而上学的历史有一种太原始、太成熟的关系，以至于他不会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思想意志的威力视而不见。所以，尼采曾经写道（《强力意志》，第416条）：


  
    “德国哲学的意义（黑格尔）：挖空心思地构想出一种泛神论，并不认为恶、谬、苦是反对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精神已经被现存的各种权力（诸如国家等等）滥用了，似乎它已经认可了正在台上的统治者的合理性。


    与之相反，叔本华却是以顽固的道德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评价，终于成了世界的否定者，最终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

  


  这段话还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尼采决不愿意赞同那种由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叔本华和其他哲学家而流行起来的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贬低和侮辱。叔本华的哲学从1818年以来就已经完成了，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产生了广泛的公众效应。当时，理查德·瓦格纳和青年尼采也被卷入这场运动之中。关于在那个时代里激动着年轻人的叔本华热，我们现在可以从青年盖斯多夫致尼采的书信中获得一幅生动画面。从中学时代起，盖斯多夫和尼采就在校园里结成好友。这里特别重要的是盖斯多夫1870—1871年间从前线写给尼采的一些书信。（参看《弗赖海尔·卡尔·封·盖斯多夫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信》，卡尔·施莱希塔编，第一部分，1864—1871年，魏玛1934年；第二部分，1871—1874年，魏玛1935年）。


  叔本华把他当时赢得了有教养的热心读者这个事实看作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一场哲学胜利。但是，叔本华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中浮现出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在哲学上战胜了德国唯心主义，而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在德国唯心主义面前俯首称臣，再也不能与德国唯心主义的高度相匹敌了。这一衰落使得叔本华成了大人物，其结果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叔本华的陈词滥调来看，就变成了某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沦于被遗忘状态中了。只有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我们才能回到这个德国精神的时代。但我们已经远离于与我们的历史的一种真正历史性的关联。尼采觉察到，这里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一种“伟大的首创精神”在起作用。不过，对尼采来说，这还只是一种猜度，必定还只是一种猜度而已。因为，在从事主要著作创作的十个年头里，尼采根本不可能安心逗留于黑格尔和谢林著作的巨大建筑中。


  意志本身既是创造性的又是摧毁性的。超出自身的控制始终也是毁灭。上列所有的意志要素——超出自身、提高、命令特性、创造、自我维护等——意思已经十分清楚，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意志本身就是强力意志，强力无非表示意志的现实性。


  在对尼采的意志概念作总体描绘之前，我们先对形而上学传统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我们的目的是要挑明：把存在理解为意志的观点本身并不是什么古怪的东西。但这话也同样适合于那种把存在描述为强力的做法。不论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的解释多么确定地为尼采所特有，不论尼采如何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作为存在之规定的强力概念处于何种历史性关系中，确凿无疑的是，随着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尼采踏入西方思想的最内在、最广阔的范围之中了。


  在尼采看来，强力的意思就如同意志。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注意到，强力之本质就如同意志之本质一样错综复杂。为了说明这一事实，我们或许也可以像前面引证尼采所给出的关于意志的具体规定那样来行事。但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下强力之本质中的两个要素。


  尼采常常把强力（Macht）与力（Kraft）相提并论，而又没有对力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所谓力，即凝聚于自身的并且引起作用的能力，即能够胜任什么，也就是希腊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δύναμις［能力］的那个东西。但同样地，强力也是实行支配意义上的力量存在（Mächtigsein），即力的运作，也就是希腊文所说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强力乃是作为超出自身的意愿的意志，但它恰恰因此达到自身，在其本质的完整质朴性中找到自己并且维护自己，这就是希腊文的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对尼采来说，强力同时意味着所有这一切：δύναμις［能力］，ἐνέργεια［实现］，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


  在我们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那本名为《形而上学》的文集中，有一章（《形而上学》卷九）讨论了作为最高存在规定性的δύναμις［能力］，ἐνέργεια［实现］，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37]


  亚里士多德在此关于存在所作的思考——亦即追问——还处在一种原始的哲学的轨道上，但也已经在这个轨道的终结处了；这种思考和追问后来作为关于potentia［能力］和actus［作用］的学说而过渡到经院哲学中。自近代之开端以降，哲学执著于根据思维来把握存在。于是，这种存在规定——potentia［能力］和actus［作用］——就被推进到思维或判断的基本形式的近旁。可能性、现实性以及必然性成了存在和思想的样式。从此，关于样式的学说便属于任何一种范畴学说的组成部分了。


  今天的学院哲学对所有这一切的了解，乃是一件博学的事情以及一种洞察力的运用。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关于δύναμις［能力］，ἐνέργεια［实现］，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的知识则还是哲学；这也就是说，我们上面指出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乃是亚氏整个哲学中最值得追问的篇章。尽管尼采没有认识到他的强力概念作为一个存在概念与亚里士多德学说之间的隐蔽的和活生生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表面看来还是十分松散的和不确定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那个学说与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之间的关系，更甚于前者与学院哲学的无论何种范畴学说和样式学说之间的关系。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确定方向的出口；因为西方哲学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的第一个开端首次在亚氏这里到达终点了。


  我们已经指出了尼采的强力意志与亚里士多德的δύναμις［能力］，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和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的内在关系。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这样来理解，仿佛尼采关于存在的学说可以直接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来作一番解释。这两者必须被置回到一个更为原始的问题联系之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言尤其是这样。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简直不再能理解和猜度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了。原因很简单：人们首先借助于中世纪和近代的相应学说来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而中世纪和近代的相应学说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一个变种和一种背离，因而是不合适的，不能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检视作为意志之力量状态的强力意志的本质时，我们就会表明，这种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如何置身于西方思想的基本运动中，还有，这种解释如何因此并且唯因此才能给予二十世纪的思想任务以一个根本的推动力。


  但无疑地，如果我们仅仅从外部来追逐种种相似、移植和偏离，那么，我们就决不能把握尼采思想的这种最内在的历史性；而正是借助于这种历史性，尼采思想才贯通了几个世纪的广度。我们必须理解尼采真正的思想意图。倘若我们想借助于一个完成了的概念图式，在尼采的陈述中找出各种具体的不协调、矛盾、粗疏、仓促以及常见的肤浅和偶然，那算不得什么技巧，或者更好地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而已。与之相反，我们要寻求的是尼采真正的问题域。


  在其创作生涯的最后几年里，尼采喜欢把他的思想方式称为“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按尼采自己的观点，这话是多义的。至少，这话的意思是：用锤子打击、打碎一切。这就是说，从石头中打出内容和本质，打出形象。首要地，这就意味着：要用锤子叩击一切事物，听一听它们是否发出那种熟悉的低沉声音，问一问是否在事物中还有重量和重力，或者是否一切重力都从事物那里逃之夭夭了。尼采的思想意图就在于：要重新赋予事物以重量。


  尽管在尼采的详细论述中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往往只是匆匆带过，但我们断然不能根据尼采的话语方式得出结论说，概念的严格性和真理性、在追问中论证的无懈可击，对于尼采的哲学工作来说是某种附带的东西。在尼采那里构成一种急迫性、因而构成一种合法性的东西，对其他人是从来不适用的；因为尼采就是尼采，尼采是唯一的。但当这种唯一性在西方思想的基本运动中得到认识时，它就能获得规定性，并且才能变得富有成效。


  



第11节 哲学的基础问题和主导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对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作了一种总体的特性刻画，目的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我们现在必须深入其中进行追问的那个视野。


  我们要从最后第四章“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开始来解释第三篇“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38]我们首先要大体说明一下尼采把艺术理解为什么以及尼采是如何着手对艺术的追问的；这样，我们同时亦可澄清：为什么一种对强力意志的核心部分的解释恰恰必须从这里（从艺术）开始。


  诚然，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乃是把握住解释工作的基本哲学意图。让我们再次来明确一下这个意图。问题在于追问什么是存在者。西方哲学的这一传统的“主要问题”，我们称之为主导问题。但它只是倒数第二个问题。最终的问题、亦即第一个问题乃是：什么是存在本身?这个必须首先得到阐发和论证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哲学的基础问题（Grund-frage），因为在这个问题中，哲学首先把存在者的基础作为基础来追问，同时也来追问它自己的基础，并且由此来为自己奠定基础。在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哲学若要为自己奠基的话，就始终必须借助于一种知识学说或者意识学说来确证自己，必须始终保持在一条道路上，这条道路可以说仅仅通向哲学的前厅，而并没有围绕哲学的中心本身。这个基础问题对尼采来说还是陌生的，就如同他之前的思想史一样。


  但当我们追问主导问题（什么是存在者?）和基础问题（什么是存在?）时，我们问的是：“什么是……?”对存在者整体的揭示和对存在的揭示乃是思想的目标。存在者应当被带入存在本身的敞开域中，而存在应当被带入其本质的敞开域中。我们把存在者之敞开状态称为无蔽状态——ἀλήθεια［无蔽］，即真理。哲学的主导问题和基础问题追问存在者是什么和存在真的是什么。[39]对存在之本质的问题，我们是这样来进行追问的，即：在此问题之外再无其他，甚至连虚无（Nichts）都没有。因此，存在真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时也必须追问真理本身是什么，即存在在其中被照亮的那个真理是什么。真理与存在一道处于基础问题的领域内，并不是由于真理的可能性首先在认识论上受到了怀疑，而是由于真理在别具一格的意义上已然共属于基础问题的领域，成为这个基础问题的“空间”。在关于存在和存在者的基础问题和主导问题中，我们同时地、并且内在地也追问了真理的本质。这里，我们说“也”追问了真理，却是完全表面的说法；因为真理不可能是什么与存在并存“也”还在某个地方出现的东西。毋宁说，这里突现出来的问题倒是：真理与存在两者在本质上如何是一体的又是相互疏异的，它们“在何处”、在哪个区域里根本上是一道出现的，以及这个区域本身是如何“存在”（ist）的。诚然，这些问题乃是超出尼采之外的追问，但是，只有这些问题才能够保证我们把尼采的思想带入自由之境并且使之富有成果，而另一方面也能使我们经验和认识到其中的本质性界限和不同之处。


  可是，如果是强力意志规定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亦即在其真理中的存在者，那么，在把存在者解释为强力意志的语境中，就必定也总是会出现关于真理的问题，亦即关于真理之本质的问题。而且，如果对于尼采来说，在把一切发生事件（Geschehen）都解释为强力意志这样一项任务的范围内，艺术具有一种突出的地位，那么，恰恰就在这里，关于真理的问题也必然起着一种首当其冲的重要作用。


  



第12节 关于艺术的五个命题


  现在，我们要根据一些重要的例证依次端出尼采关于艺术的五个命题，由此试着对尼采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总体观点作一种初步的描绘。


  为什么对于新的价值设定之原则的奠基任务来说，艺术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呢?最直接的答案可见于尼采《强力意志》第797条。这条笔记想必原是在第794条的位置上的。第797条说：


  “‘艺术家’现象还是最易透视的——”。我们暂不读下去，而只是来思索一下这个句子。“最易透视的”，亦即其本质最能为我们所获得的，乃是“艺术家”现象——艺术家的存在。在这个存在者那里，也就是在艺术家身上，存在最直接、最明亮地向我们闪烁。为什么呢?尼采没有讲明；但我们不难找到原因。艺术家的存在就是一种生产能力。[40]而“生产”意味着：把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设置入存在中。在生产中，我们仿佛寓居于存在者之生成，并且能够在那里清澈地洞识到存在者之本质。由于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强力意志揭示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所以，我们必须在成问题的东西最清晰地显示出来的地方着手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因为，一切澄清活动必须由明入暗，而决不是相反。


  艺术家的存在乃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对于一般生命，尼采说了些什么呢?他把“生命”称为“我们最熟悉的存在形式”（《强力意志》，第689条）。在尼采看来，“存在”本身只不过是“对‘生命’（呼吸）、‘生气勃勃地存在’、‘意愿、作用’、‘生成’概念的一个概括”（《强力意志》，第581条）。“‘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强力意志》，第582条）。“如果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第693条）。


  凭借上述带点公式化味道的提示，我们已经穿越了一个视野，在此视野范围内，我们才能把握“艺术家现象”，这也就是说，我们后面的考察工作都必须坚持在这个视野范围内。再说一遍：艺术家的存在是最易透视的生命方式。生命是我们最熟悉的存在形式。存在的最内在本质是强力意志。在艺术家的存在中，我们能碰到最易透视的和最熟悉的强力意志的方式。因为这里重要的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所以在这方面，对于艺术的沉思具有决定性的优先地位。


  然而，尼采在此其实只谈到了“艺术家现象”，而没有谈到艺术。尽管我们难以说明“这种”艺术是什么以及如何是，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艺术的现实性也包含着艺术作品，此外还包含着人们所讲的作品的“体验者”。艺术家只是艺术现实性的全部构成要素中的一个要素而已。确实如此。但尼采艺术观的关键恰恰就在于：他要从艺术家角度来认识艺术及其全部本质，而且是有意识地、明确地反对那种从“欣赏者”和“体验者”角度来表象艺术的艺术观。


  尼采艺术学说的一个主导命题就是：必须从创造者和生产者出发、而不是从接受者出发来理解艺术。在下面的句子中，尼采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一点（《强力意志》，第811条）：


  
    “迄今为止，只有艺术接受者在表述他们关于‘什么是美的’的经验，就此而言，我们的美学就都是女性美学。时至今日，全部哲学中都缺失艺术家……”

  


  对尼采来说，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但美学在尼采看来却是男性美学，而非女性美学。艺术问题就是关于作为生产者、创作者的艺术家的问题；艺术家关于“什么是美的”的经验必须被当作标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强力意志》第797条：“‘艺术家’现象还是最易透视的——”。如果我们在那种与强力意志问题的主导联系中、并且根据对艺术之本质的考察来看待这个陈述，那么，我们便马上从中听出了两个关于艺术的根本命题：


  一、艺术乃是强力意志最易透视的和最熟悉的形态。


  二、艺术必须从艺术家角度来把握。


  现在让我们继续来读这条笔记（第797条）：


  
    “由此出发去观察强力的基本本能、自然的基本本能，等等！还有宗教和道德的基本本能！”

  


  在这里，尼采明确地道出，我们也要凭借对艺术家之本质的洞察来考察强力意志的其他形态——自然、宗教、道德，我们可以补充：社会、个体、认识、科学、哲学等等。所以，上述存在者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艺术家之存在的相似物，也就是艺术家的创作和被创作存在的相似物。其他并非专门通过艺术家而产出的存在者，具有与艺术家的创作物（即艺术作品）相应的存在方式。我们在紧挨着的前面一条中找到了这一观点的证据（《强力意志》，第796条）：


  
    “艺术作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艺术作品，譬如作为肉体、作为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何以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


    世界乃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作品——”。

  


  显然，在这里，艺术和艺术作品的概念被拓宽了，扩大到一切生产能力和每一个本质性的被生产者那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符合于语言用法的，符合于一种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还常见的语言用法。直到那时候，所谓艺术还是指形形色色的生产能力。手工业者、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们作为生产者都不外乎是艺术家。连自然也是一个“艺术家”（Künstlerin）。那时候，艺术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已经被狭隘化了的概念——今天的艺术概念仅被用于在作品中把美生产出来的所谓“美的艺术”。


  然而，对于那种较早的对“艺术”一词的宽泛用法（在其中，美的艺术仅仅是其他艺术中间的一种而已），尼采现在作了一种解释，他把一切生产都把握为美的艺术和与之相属的艺术家的对应物。“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这话的意思是说：狭义的艺术家生产出美的艺术作品。


  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提出关于艺术的第三个命题：


  三、根据那个被拓宽了的艺术家概念，艺术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事件；存在者就其存在着而言乃是一个自我创造者、被创造者。


  但我们知道：强力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和毁灭。所谓存在者的基本事件是“艺术”，这无非就是说：存在者的基本事件是强力意志。


  很久之前，早在尼采明确地把艺术的本质把握为强力意志的形态之前，在其第一部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中，尼采就把艺术看作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尼采在起草《强力意志》一书时回到了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艺术的态度上面。《悲剧的诞生》中的一种思考被采纳在《强力意志》中了（第853条，第四部分）。其中最后一段说：


  
    “这个序言（亦即《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序言）好像在与理查德·瓦格纳做一种对话，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信仰自白，这种艺术家的福音书：‘艺术是生命的真正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

  


  “生命”不仅指狭义上的人类生命，而是可以与叔本华意义上的“世界”等同起来的。尼采这句话听起来是叔本华式的，但它的意思已经是反叔本华的了。


  艺术，在最广意义上被思为创造者的艺术，乃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照此看来，狭义的艺术就是那种活动，在其中，创造向自身显露出来并且成为最易透视的；艺术就不只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而是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从艺术而来并且作为艺术，强力意志才真正成为可透视的。但是，强力意志乃是将来一切价值设定赖以立足的基础：它是与以往的价值设定相对的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以往的价值设定是受宗教、道德和哲学控制的。因此，如果强力意志在艺术中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那么，对强力意志的新关联的设定就必须以艺术为出发点。但由于这种新的价值设定乃是对以往价值设定的一种重估，所以，从艺术中就产生出一种颠倒和矛盾。尼采在《强力意志》第794条中道出了这一点：


  
    “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乃是人类的颓废形式（deca-dence-Formen）。


    ——反运动：艺术”。

  


  按尼采的解释，道德的最高原理，即基督教的最高原理，以及由柏拉图规定的哲学的最高原理就是：这个世界毫无价值，必须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有一个比这个陷于感性中的世界“更好的”世界，必须有一个超出感性世界的“真实的世界”，即超感性领域。感性世界只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和这种生活就从根本上被否定掉了。如果说表面看来是对这个世界作了肯定，那也只是为了最后更明确地把它否定掉。但尼采却说：道德上的那个“真实世界”乃是一个虚构的世界；那种真实的东西，即超感性的东西，乃是谬误。感性的世界——用柏拉图的话来讲就是假相世界和谬误世界，亦即谬误——倒是真实的世界。而艺术的要素乃是感性，即感官假相（der Sinnen-Schein）。所以，艺术所肯定的恰恰就是那种对所谓的真实世界的设定所否定的东西。所以尼采说（《强力意志》，第853条，第2段）：


  
    “艺术是反对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优越对抗力量，艺术是反基督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

  


  由此，我们就得出了关于艺术之本质的第四个命题：


  四、艺术乃是针对虚无主义的别具一格的反运动。


  艺术的特性乃是创造和赋形。如果艺术的特性完全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活动，那么，一切行为，尤其是最高的行为，因而也包括哲学思考，就都必须通过艺术的特性来规定。哲学的概念不再能够根据道德教师的形态来规定；这类道德教师反对这个据说毫无价值的世界，而设定了另一个更高级的世界。相反，尼采认为，必须反对这些虚无主义的道德哲学家（尼采把叔本华看作道德哲学家的最新典型）而设定那种反哲学家（Gegenphilosoph），后者起于一种反运动，是“艺术家—哲学家”（Künstler-Philosoph）。这样一种哲学家就是艺术家，因为他赋予存在者整体以形态，也就是说，他首先在存在者整体自行敞开之处赋予人以形态。我们必须在这个想法的意义上来解读《强力意志》第795条：


  
    “艺术家—哲学家。艺术的更高级概念。这个人是否能够站得离他人足够远，以便赋予他人以形态呢?（——预习：一、自我赋形者，隐居者；二、迄今为止的艺术家，作为某种材料的无足轻重的完成者。）”

  


  艺术，尤其是狭义上的艺术，乃是对感性的肯定，对假相的肯定，对那种不是“真实世界”的东西的肯定，或者如尼采所概括的那样，是对不是“真理”的东西的肯定。


  在艺术中要作出一种决定，决定什么是真理；而这对尼采来说始终意味着：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亦即什么是真正存在者。与此相应的是那种必然联系，即在哲学的主导问题和基本问题与关于什么是真理的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艺术乃是求假相的意志，求作为感性之物的假相的意志。但对于这种意志，尼采却说（《全集》，第十四卷，第369页）：


  
    “求假相的意志、求幻觉和错觉的意志、求生成和变化的意志，比起求真理的意志、求现实性的意志、求存在的意志来，是更深刻、‘更形而上学的’”。

  


  在这里，真实之物是在柏拉图意义讲的，是指自在存在者、理念、超感性之物。与之相反，求感性之物及其丰富性的意志，在尼采看来却是求“形而上学”所寻求的那个东西的意志。因此，求感性之物的意志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意志其实就在艺术中。


  尼采说（《全集》，第十四卷，第368页）：


  
    “关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我老早就予以严肃对待了：而且直到今天，我依然带着一种神圣的惊骇去直面这种分裂。我的第一本书就已经致力于此了。《悲剧的诞生》是以另一种信仰为背景去信仰艺术，这另一种信仰就是：凭真理生活是不可能的，‘求真理的意志’已经是一个蜕化的征兆……”。

  


  这话听来让人害怕。但是，一旦我们以得当的方式来解读它，这话就会失去其怪异性，而又不失其分量。求真理的意志，这在尼采那里始终意味着：求柏拉图和基督教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意志，求超感性领域的意志、求自在存在者的意志。求这种“真实之物”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此岸世界的否定，而艺术恰恰是以此岸世界为家园的。由于这个世界乃是真正现实的和唯一真实的世界，所以，针对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尼采能够解释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强力意志》，第853条；第4段）。这就是说，感性领域比超感性领域更高级，并且更本真地存在。因此之故，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强力意志》，第822条）在这里，“真理”还是指超感性领域的“真实世界”；它于自身中包含着使生命毁灭的危险，而生命在尼采意义上始终是：上升的生命。超感性领域把生命从充满力量的感性状态中拉出来，取消生命的力量，使生命变得虚弱不堪。着眼于超感性领域，屈服、顺从、同情、谦恭和卑微，就成为真正的“美德”了。“这个世界的愚人”、庸人和坏人就成了“上帝的孩子”。他们成了真正的存在者。卑下者位居“上层”，并且宣称崇高是什么，即他们的崇高是什么。相反地，一切创造的提高，以及那种以自身为依据的生命的一切骄傲，却成了骚动、蒙蔽和罪孽。然而，我们拥有艺术，就是为了我们不因这种超感性领域的“真理”而招致毁灭，就是为了不因超感性领域而使生命趋于普遍的虚弱化、并且最终使生命趋于沉沦。鉴于艺术与真理的本质性关系，我们在此就可以得出一个进一步的关于艺术的命题，它在我们的顺序中也是最后一个命题：


  五、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让我们把前面四个命题重复一遍：


  一、艺术乃是强力意志最易透视的和最熟悉的形态。


  二、艺术必须从艺术家角度来把握。


  三、根据那个被拓宽了的艺术家概念，艺术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事件；存在者就其存在着而言乃是一个自我创造者、被创造者。


  四、艺术乃是针对虚无主义的别具一格的反运动。


  现在，从上列五个命题出发，我们就可以来回忆一下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尼采关于艺术的一句格言：“我们发现艺术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强力意志》，第808条）。在前面，我们只把这个句子当作说明尼采的颠倒方法的一个例子（即对叔本华的寂静的颠倒）。[41]现在我们必须来理解这句格言的固有内容了。根据此间所描述的一切，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把艺术规定为生命的兴奋剂的做法无非就是说：艺术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因为“兴奋剂”是驱动者、提高者、自我超越者；它是强力的增加，因而是地地道道的强力，这就是说，它就是强力意志。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个关于作为生命的最大兴奋剂的艺术的命题与上面讲的五个命题排列在一起。而毋宁说，它乃是尼采关于艺术的总命题。前面列述的五个命题都是对这个总命题的解说。


  粗略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前面的任务是把艺术证实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这乃是尼采的意图所在。但关于尼采，我们却另有所求。我们要问：


  一、对于强力意志的本质规定来说，从而对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规定来说，这种艺术观点能提供什么呢?


  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先还必须问：


  二、对于我们的艺术认识和艺术态度来说，这种艺术解释意味着什么?


  



第13节 美学史上的六个基本事实


  我们先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尼采在规定艺术之本质时所采取的方法作更深入的说明，并且必须把尼采的方法与以往各种认识艺术的思想努力联系起来。


  凭借前面端出的五个关于艺术的命题，尼采的艺术追问活动的本质性方面已经被确定下来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点：尼采之追问艺术，并非为了把艺术描写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把艺术描写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毋宁说，尼采是想通过艺术和对艺术之本质的刻画来显明强力意志是什么。不过，尼采对艺术的沉思还活动在传统的轨道上。这条轨道的特性是由“美学”这个名称来规定的。尽管尼采反对女性美学，但他借此赞成男性美学，实际上也就是赞成了美学。这样一来，尼采对艺术的追问便成了一种趋于极端的美学，这种美学可以说是自己栽了跟斗。可是，除了“美学”之外，对艺术的追问和关于艺术的认识还可能是什么呢?何谓“美学”呢?


  “美学”这个名称的构成与“逻辑学”、“伦理学”相一致。这里需要补充的始终是ἐπιστήμη，即知识。逻辑学是λογικὴ ἐπιστήμη，即关于λόγος［逻各斯］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作为思维基本形式的陈述、判断的学说。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知识，关于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则的知识。伦理学则是ἠθικὴ ἐπιστήμη，即关于ἦθος［伦理］的知识，是关于人类的内在态度及其对人类行为的规定方式的知识。


  逻辑学和伦理学都意指一种人类行为及其规律性。


  相应地，“美学”一词的构成为αἰσθητικὴ ἐπιστήμη［感性学］，即关于人类的感性、感受和感情方面的行为以及规定这些行为的东西的知识。


  规定着思维的东西，因而规定着逻辑学的东西，以及思维所关系的东西，乃是真。


  规定着人类态度和行为的东西，因而规定着伦理学的东西，以及人类态度和行为所关系的东西，乃是善。


  规定着人类感情的东西，因而规定着美学的东西，以及人类感情所关系的东西，乃是美。


  真、善、美分别是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的对象。


  因此，美学乃是对人类感情状态及其与美的关系的考察；就美处于与人类感情状态的关联中而言，美学就是对美的考察。美本身无非是那个东西，它在自行显示中把这种感情状态生产出来。但美可以是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因为艺术——只要它是“美的”艺术——以自己的方式生产出美，所以对艺术的沉思就成了美学。因此，就关于艺术的知识和关于艺术的追问来说，美学就是那种对艺术的沉思，在其中，人类与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美的情感关系，成了一切规定和论证的决定性领域，保持为一切规定和论证的起点和目标。这种与艺术和艺术生产的情感关系可能是一种创作关系、享受关系或者接受关系。


  现在，由于在关于艺术的美学考察中，艺术作品被规定为被生产出来的艺术之美，作品就被表象为与感情状态相关的美的载体和激发者了。艺术作品被设定为某个“主体”的“客体”。对有关艺术作品的美学考察来说，决定性的是主体客体关系，而且是一种情感关系。作品成为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的表面是体验所能达到的。


  正如我们说，一个满足由逻辑学提出的思维规则的判断是“合逻辑的”，完全一致地，我们也把“美学的”这个说法——它其实仅仅指关于情感关系的考察方式和研究方式——转用到这种行为本身上面，并且来谈论美学的感情和美学的状态。[42]严格说来，感情状态并不是“美学的”，不如说，感情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它能够成为一种美学考察的对象。而这种美学考察之所以被叫作美学的，是因为它预先就针对由美激发出来的感情状态，把一切都与这种状态联系起来，并且由此来规定一切。


  “美学”表示对艺术和美的沉思。“美学”这个名称是后来产生的，起于十八世纪。但是，由这个名称确切地命名的事情，从享受者和生产者的感情状态出发对艺术和美的追问方式，却是自古就有的了，与西方思想范围内对于艺术和美的沉思一样古老。对于艺术和美的本质的哲学沉思早就作为美学开始了。


  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怨，说关于艺术和美的无数美学考察和研究无所作为，无助于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尤其无助于艺术创作和一种可靠的艺术教育。这种抱怨无疑是正确的，特别适合于今日还借“美学”名义到处流行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能从当前的情况中取得尺度，来评判美学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因为实际上，一个时代是否以及如何与一种美学密切相连，一个时代是否以及如何从一种美学态度出发来对待艺术，这个事实是决定性的，决定着这个时代中艺术对历史的构成作用的方式——或者艺术是否在这个时代中付诸阙如。


  因为我们要追问作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的艺术，亦即作为一般存在的一个形态的艺术，甚至是作为一般存在的一个突出形态的艺术，所以，我们只能原则性地把美学问题当作对艺术的沉思和关于艺术的认识的基本特性问题来探讨。惟借助于这样一种对美学之本质的思索，我们才能够把握尼采对艺术之本质的解释，同时也才能够把握尼采对艺术的态度，由此才可能形成一种争辩。


  为了标明美学的本质，美学在西方思想范围内的作用和美学与西方艺术史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此举出六个基本事实。当然，对这六个基本事实的列举只能是一种提示。


  一、伟大的希腊艺术始终没有一种相应的思想性概念性的艺术沉思；倘若有这种沉思的话，其意义也未必与美学相同。缺失这种对伟大艺术所作的同时代的思想性沉思，这也并不意味着，希腊艺术在当时仅仅被“体验”了，处于那种未受概念和知识触动的“体验”的模糊冲动当中。幸亏希腊人没有体验！相反地，希腊人具有一种如此原始地成长起来的清晰的知识以及这样一种对知识的激情，以至于他们在这种知识的清晰状态中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美学”。


  二、在希腊人那里，惟当他们伟大的艺术以及与之同步的伟大的哲学走向终结之际，才有美学的发端。在这个时代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与哲学的体系化扩展相联系，也形成了那些基本概念，它们划定了后世一切艺术追问活动的视界。其中首先是这样一对概念：ὕλη－μορφή，materia-forma，即质料形式。这种区分的根源在于那种由柏拉图所创立的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即那种着眼于存在者之外观即εἶδος［爱多斯］、ἰδέα［相］对存在者的理解。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被觉知，并且在其外观方面与其他存在者区分开来之际，存在者的界限和构造便作为外部的和内部的边界进入人们的眼帘。但界定者乃是形式，被界定者乃是质料。一旦艺术作品根据其εἶδος［外观、爱多斯］、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而被理解为自行显示者，那个进入视界中的东西就被带入上述规定中了。这个ἐκφανέσταυον，即万物中真正自行显示的和最能闪现的东西，就是美。借助于ἰδέα［相］，艺术作品才得以被置入对作为ἐκφανέσταυον［最能闪现者］的美的标识之中了。


  与ὕλη-μορφή［质料形式］这一区分——它涉及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结合在一起的是第二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所有艺术追问都具有指导性意义：艺术乃是τέχνη。我们早就知道，希腊人用同一个词τέχνη既命名艺术，也命名手艺，并且相应地，他们也用τεχνίεης这同一个名称来称呼工匠和艺术家。后来人们以一种完全非希腊的方式用τέχνη一词来指称一种生产方式；根据这种“技术上的”用法，人们甚至也在该词的原始的和真正的意义上寻求这种内涵：人们以为τέχνη就意味着手工制作。因为我们所谓的美的艺术也被希腊人称为τέχνη，所以人们就认为，希腊人借此突出了手艺，甚或把艺术事业贬降为一种手艺了。


  然而，不论这种流行的意见是多么清楚明白，它都是不合实情的，这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洞察到希腊人据以规定艺术和艺术作品的那种基本态度。而从τέχνη这个基本词语中，我们是可以清晰地见出这种基本态度的。为了认识这个基本词语的真实含义，我们最好把它的真正的对立概念确定下来。这个对立概念是以φύσις［自然、涌现］[43]一词来命名的。我们以“自然”（Natur）译φύσις，同时对之少有思考。对希腊人来说，φύσις乃是表示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的第一个根本性名称。在希腊人看来，存在者乃是那种东西，它自立自形，无所促逼地涌现和出现，它返回到自身中并且消失于自身中，即一种涌现着又返回到自身中的运作。


  如果人试图在存在者（φύσις［自然、涌现］）中间，在人被投入其中的存在者中间，赢获和建立一个立足点，如果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掌握存在者，那么，他对存在者所采取的行动就是由一种关于存在者的知识来承担的，并且是受这种知识指导的。这种知识（Wissen）就被叫作τέχνη。这个希腊词语自始就不是、并且从来不是表示一种“制作”和生产的名称；而毋宁说，它表示的是那种知识，这种知识支撑和指导着人类在存在者中间的一切显突（Aufbruch）。因此，τέχνη常常是表示一般人类知识的名称。尤其是有一种知识被称为τέχνη，这种知识指导和论证着那种对存在者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和掌握（Bewältigung），而在这种争辩和掌握中，除了已经生长的存在者（φύσις）之外并且以此为基础，新的和其他的存在者特地被制作和生产出来——那就是用具和艺术作品。但即便在这里，τέχνη也决不是指一种制作和手工行为本身，而始终是指知识，是指以一种知识性的生产指导为方式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开启。这里，由于用具的制作和艺术作品的创作以各自的方式置身于日常此在的直接性中，所以，在这种行动和生产中起指导作用的知识，就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被称为τέχνη。艺术家之所以是一个τεχνίεης，并非因为他也是一位工匠，而是因为，无论是作品的生产还是用具的生产，都是知识着和行动着的人在φύσις［自然、涌现］中间、并且以φύσις为基础的一种显突。不过，以希腊方式来思考，这种“行动”（Vorgehen）并不是进攻（Angriff），而是一种让到达（Ankommenlassen），即：让已然在场的东西到达。


  随着质料与形式这一区分的出现，τέχνη的本质经受了一种特定方向上的解释，并且失去了其原始的和宽泛的意义力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τέχνη也还是一种知识方式，尽管只是其他知识方式中间的一种方式（参看《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如果我们完全一般地把“艺术”一词理解为人类的各种一切生产能力，此外还把这种才能和能力更原始地把握为一种知识，那么，“艺术”一词恰恰也以其宽泛的含义而与希腊概念τέχνη相符合。但是，只要人们明确地把τέχνη与对美的事物及其观念的制造联系起来，那么，对艺术的沉思就借助于美的途径而进入美学领域中了。在那种表面看来外部的、并且按照流行观念来看甚至错误的把艺术标识为τέχνη的做法中真正地包含着什么，这一点无论在希腊人那里还是在后来的时代里都是尚未得到揭示的。


  但究竟“质料与形式”这对概念如何成为一切对艺术的追问和一切对艺术作品的进一步规定的真正的总框架，究竟“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最后如何获得了能够把凡事凡物都纳入其中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笼统概念的作用，我们在此不拟予以描述了。我们只需知道，“质料与形式”的区分源起于器具（用具）制作的领域，它们并非原始地就在狭义的艺术领域中（也即在美的艺术及其作品中）被赢获的，而只是被转用到这个领域上的。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深入而持久地怀疑，这些概念在关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谈论中能有什么把握能力。


  三、对于有关艺术的知识史，现在也就是说，对于美学的起源和形成，第三个基本事实又是这样一个事件，它并非直接来自艺术本身和对艺术的沉思，而毋宁说，它关涉到整个历史的一种变化。这就是近代（Neuzeit）的开端。人和人对自身以及他在存在者中间的位置的开放知识，现在成为决定点，决定着存在者如何被经验、如何被规定以及如何被赋形。这种向人类状态的回溯，向人类本身对存在者和对自身的关系方式的回溯，其实就意味着：现在，人类本身的自由态度，人类感受和感觉事物的方式，简言之，人类的“趣味”，成为存在者的法庭了。从形而上学上讲，这就显示在，一切存在和一切真理的确信被建立在个体自我的自身意识基础之上：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44]这样一种在本己状态中的自我发现，即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也提供出第一性的、其存在已经得到保障的“对象”。我本身和我的状态乃是第一性的和真正的存在者；其他一切可能被认为存在着的东西，都是以这个如此确定的存在者为尺度而获得测度的。我的状态，我在某物那里感受自己的方式，根本上一道决定着我如何去感受事物以及一切照面之物。


  现在，对艺术之美的沉思明显地、甚至唯一地被置入与人类感情状态即ἄισθησις的关联之中。毫不奇怪，在近代几个世纪当中，美学本身已经得到了奠基和有意识的推动。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到这个时候才出现“美学”这个名称，以表示一种早就已经被铺平了道路的考察方式。感性和感情领域里的“美学”，被认为就如同思维领域里的逻辑学；所以，“美学”也被叫作“感性逻辑学”。


  与这种美学的形成以及致力于澄清和论证审美状态的努力同步地，在艺术史范围内完成了另一个决定性的过程。伟大的艺术及其作品在其历史性的出现和存在中之所以是伟大的，乃是因为它们在人类历史性此在范围内完成着一项决定性的任务，即：它们以作品方式使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敞开出来，并且把这种敞开状态（Offenbarkeit）保存在作品中。艺术和艺术作品必然仅仅作为人类的一条道路和一种逗留而存在，在其中，存在者整体之真理，即无条件者、绝对者，向人类开启出自身。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伟大，首先不仅仅在于被创作的东西的高品质。而不如说，伟大的艺术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一种“绝对需要”。由于伟大的艺术是这种“绝对需要”，而且只要它是这种“绝对需要”，它也就可能在等级上是伟大的，而且必定在等级上是伟大的。因为，只有基于它的本质特性的伟大，伟大的艺术也才能为被生产者的等级创造出一个伟大性的空间。


  与美学的支配地位的形成以及对艺术的美学关系的形成相同步的，是上述意义上的伟大艺术在现代的沉沦。这种沉沦并非由于“质量”的降低和风格的卑微化，而是由于艺术丧失了它的本质，丧失了与其基本任务的直接关联。艺术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表现绝对者，也就是要以决定性的方式把绝对者本身置入历史性人类的领域之中。由此而来，我们便得以把握第四个基本事实。


  四、在那个历史性的瞬间，亦即在美学获得其形成过程的最大可能的高度、广度和严格性之际，伟大的艺术趋于终结了。美学的完成有其伟大性，其伟大性就在于，它认识并且表达了伟大艺术本身的这种终结。西方传统中最后和最伟大的美学是黑格尔的美学。它记录在黑格尔的《美学讲稿》中，那是黑格尔于1828年至1829年间在柏林大学开设的最后一个讲座（参看黑格尔：《全集》，第十卷，第1、2、3册）。在这个讲稿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句子：[45]


  
    “而就此而言，至少是不存在一种绝对需要了，即要由艺术来表现它（质料）的绝对需要”。（《全集》，第十卷，第2册，第233页）


    “从所有这些关系看，并且就它的最高规定性方面来说，艺术对我们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希腊艺术的美好日子以及晚期中世纪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集》，第十卷，第1册，第15—16页）

  


  人们指责黑格尔，说从1830年以来，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许多了不起的艺术作品。但人们由此并不能驳倒黑格尔的上述句子以及隐藏在这些句子背后的一切历史和事件。黑格尔决不想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今后也还会出现个别的艺术作品，也还有个别的艺术作品得到人们的赏识。这个事实，这个只还在某些民众阶层的艺术享受的领域里存在着个别艺术作品的事实，并不反对黑格尔的断言，而恰恰是赞成了黑格尔。它乃是一个证据，表明艺术已经失去了它的趋向绝对者的力量，失去了它的绝对力量。由此出发，十九世纪艺术的地位以及对艺术的认识方式便被规定下来了。我们可以在下面第五点上简单地指明这一点。


  五、有鉴于艺术对其本质的背离，十九世纪还再度冒险作出了“总体艺术作品”的尝试。这种努力是与理查德·瓦格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偶然地，他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局限于那些要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作品的创作上。与他的努力相伴、并且支持这种努力的，是他对这些作品的彻底沉思以及一些相应的著作，其中最重要者可举：《艺术与革命》（1849年）、《未来的艺术作品》（1850年）、《歌剧与戏剧》（1851年）、《德国艺术与德国政治》（1865年）等。对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精神状况，我们在此不可能加以说明，哪怕仅仅作大体的说明也是困难的。在1850年至1860年十年间，还有两股潮流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相互渗透和相互推进，那就是：德国运动的伟大时代得到良好保存的真正传统，以及人类此在的缓慢荒芜和连根拔起，正如它们在德国经济繁荣时代[46]所显露出来的那样。我们决不能通过对其各个阶段的连续描写来理解这个最模棱两可的世纪。对这个世纪的界定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反向地进行，也就是要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个方面来做这种界定。


  在这里，我们必得满足于作一个提示，一个为我们指导性的提问方式所限定的提示。关于艺术的历史地位，这种致力于“总体艺术作品”的努力始终是本质性的。这个名称就有所指示。它首先是指：各种艺术不再应当相互分离地实现了，而是要在一个作品中联合在一起。但是，超出这种更多在数量上的统一，艺术作品还应当成为民众的一个节庆，即：“这种”宗教。在此，决定性的艺术乃是诗歌和音乐。按意图来看，音乐应当是使戏剧获得成功的一个手段；但实际上，以歌剧为形态的音乐变成了真正的艺术。戏剧的意义和本质并不在于诗歌上的原始性，也即并不在于语言作品的被赋形的真理，而倒是在于被表演的东西的舞台特性和大肆渲染。建筑只被看作剧院建筑，绘画只被看作布景，雕塑只被看作对演员表情的表现。诗歌和语言始终还没有真正的知识的那种本质性的和决定性的赋形力量。所要求的是作为音乐的艺术的支配地位，因而是纯粹感情状态的支配地位，即：感官的狂怒和发情，伟大的抗争，享乐中心醉神迷的极乐恐惧，投身于“深不可测的和声的海洋”中，浸淫于陶醉中，在作为救赎的纯粹感情中得到升华。“体验”本身成为决定性的。作品只不过是体验的激发者。一切要表现的东西仅仅作为前景和表面而产生效应，其目的在于印象、效果、想产生作用和激动人心：“戏剧”。戏剧和乐团规定了艺术。关于乐团，瓦格纳说：


  
    “可以说，乐团是无限的普遍感情的基础，由之而来，个别演员的个体感情才能发挥至极致：它在一定程度上把现实情景的呆板僵化的基础消溶在一种缓缓流动的、温柔依人的、印象生动的、芬芳醉人的表面中，其不相称的根据乃是感情本身的海洋”。（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载《著作和诗歌全集》，第2版，第157页；1887年）

  


  对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尼采在《强力意志》（第839条）中关于瓦格纳的“效应手段”所讲的话：


  
    “掂量一下瓦格纳偏爱使用的那种效应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多半是瓦格纳不得不为自己虚构出来的）：它们与催眠术医师获取效应的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为其乐团选择的速度和音色；对逻辑和韵律求积法的可恶规避；其‘无限曲调’的潜移默化、绵延不绝、神秘莫测、歇斯底里的性质）。而且，举例说来，难道罗恩格林[47]序曲诱使男听众以及更多的女听众进入其中的那个状态，与梦游者的出神状态有什么不同吗?——我听到过一位意大利女士在听完这个序曲之后说，带着那对瓦格纳女信徒特有的美丽动人的眼睛说：‘听了这种音乐让人怎么睡得着觉呀！’[48]——”

  


  在这里，关于“总体艺术作品”的观点的本质特性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把一切坚固的东西消溶在流动而依顺的东西中、印象生动的东西中、漂浮不定和渐渐模糊的东西中；这个不相称的东西，没有规则、没有界限、没有光亮和确定性，是纯粹沉迷的无度黑夜。换言之，艺术要再度成为一种绝对需要。但现在，绝对者只还被经验为纯粹无规定的东西、向纯粹感情的完全消溶、沉入虚无的飘荡。毫不奇怪，在他深入钻研过四次的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中，瓦格纳发现了对他自己的艺术的形而上学证明和解释。


  不论瓦格纳追求“总体艺术作品”的意志在其实行和作用过程中多么不可阻挡地变成了伟大艺术的对立面，这种意志本身在他那个时代却还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也使瓦格纳——尽管他带有许多表演家气质和冒险精神——与一般对于艺术及其在此在中的本质作用的思考努力区别开来了。对此，尼采写道（《全集》，第十四卷，第150—151页）：


  
    “毫无疑问，瓦格纳赋予这个时代的德国人以最广大的猜想，即对一位艺术家可能是什么的猜想：对‘艺术家’的崇敬突然大大地增长了；他到处唤起了新的估价、新的欲望和新的希望；而且，也许并非最少地，这恰恰是因为他的艺术产品的仅仅有所预示的、不完整的、不完满的本质。谁没有向他学习过呢！”

  


  理查德·瓦格纳的尝试是必定要失败的，这不仅是由于在他的作品中音乐相对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某种优势地位。而毋宁说，音乐竟能获得这种优先地位，这个事实的根据已然在于那种不断增长的对于艺术整体的美学基本态度；这就是根据单纯的感情状态对艺术整体的理解和评价，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感情状态本身的粗俗化，即把感情状态粗俗化为自我放任的感情的单纯奔腾和沸腾。


  而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对感情陶醉的激发和对“情绪”的挑动，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生命”的拯救，尤其是鉴于人类此在不断增长的失望和荒芜，亦即与一种对知识和传统的构成力量的削弱和侵蚀相联系的、由工业、技术和经济造成的此在的失望和荒芜，更不用说人类此在任何伟大的目标设定的缺失了。向感情之波涛的提升（Aufsteigerung）想必能为一种得到奠基和嵌合的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提供缺失的空间，而这样一种东西只有伟大的诗和思才能够创造出来。


  理查德·瓦格纳这个人及其作品令青年尼采着迷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起于陶醉的向整体的投入；但尼采之所以可能对此着迷，只是因为在尼采本人那里出现了某个东西，也就是尼采后来所谓的酒神精神（das Dionysische）。不过，由于瓦格纳所寻求的是酒神精神的单纯提升和向酒神精神的涌动，而尼采所寻求的是对酒神精神的驯服和赋形，所以，两者之间的裂痕也是早就预定了的。


  在此我们不拟深究瓦格纳和尼采之间的交友故事。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两者之间的冲突的真正根源。这种冲突从早期就开始了，后来慢慢地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确定。从瓦格纳方面看，这是有某种最广义的个人原因的：瓦格纳不是那种对自己的追随者深表厌恶的人。瓦格纳需要男男女女的瓦格纳主义者。相反地，尼采一生热爱和尊敬瓦格纳；他与瓦格纳的冲突是一种实际的和根本的冲突。尼采多年来期待并且希望能够与瓦格纳有一种富有成效的争辩。他与瓦格纳的矛盾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瓦格纳对内在感情和真正风格的蔑视。尼采曾对此作过如下表达：在瓦格纳那里有的是“飘荡和漂浮”，而没有“行进和舞蹈”，这就是说，只有模糊状态而没有尺度和步伐。其二，与淫情和眩晕相混杂，瓦格纳滑入一种虚伪的道德化的基督教中了。（参看《尼采驳瓦格纳》，1888年；关于瓦格纳与尼采的关系，可参看库尔特·希尔德布兰特：《瓦格纳和尼采——他们反对十九世纪的斗争》，1924年）


  在十九世纪，除瓦格纳的作品之外，甚至与瓦格纳的作品针锋相对，在不同艺术种类的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具体的重要作品，这一事实用不着我们专门加以说明。举例讲，我们知道，像斯蒂夫特的《初秋》这样一件作品曾得到过尼采多高的赞赏，而这件作品的世界几乎是与瓦格纳的世界完全背道的。


  但是，当务之急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艺术是否以及如何依然作为对存在者整体的决定性赋形和保存而被要求和被意识。我们将通过指出音乐方面的总体艺术作品的尝试和这种尝试的必然失败，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与形而上学知识日益增长的无能相应，关于艺术的知识也转变为关于艺术史的纯粹事实的经验和研究了。在赫尔德尔和温克尔曼时代为一种对历史性此在的伟大的自我沉思服务的东西，现在则是为它自身之故而受到推动的，也就是说，成了一门专业了；真正的艺术史研究开始了——当然，诸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和泰纳这样一些相互间又完全不同的角色，是不能用专业活动的量具来衡量的。诗歌研究进入了语文学领域内；“它在对细微的东西、对真正的语文学的意识中成长起来了”。（狄尔泰：《全集》，第十一卷，第216页）美学成了以自然科学方式进行工作的心理学，也就是说，感情状态成了自行出现的事实，人们可以对之进行实验、观察和测量。在这里，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费舍和威廉姆·狄尔泰也是例外，因为他们是受黑格尔和席勒的传统支撑和引导的。诗歌和造型艺术的历史内涵就在于：其中可能有一门科学，它发掘重要的知识并且同时使一种思想的培育保持清醒。对这样一门科学的维护被视为“精神”的真正现实。科学本身就如同艺术，乃是一个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的一个领域。但是，在“审美因素”没有成为一个研究对象而倒是规定着人类态度的地方，审美状态也就成为其他可能状态（譬如政治状态或者科学状态）中间的一个状态。“审美的人”乃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怪胎。


  
    “审美的人力求在自身和他人中实现感情的平衡和和谐。从这样一种需要出发，审美的人塑造着他对于生命的感情以及他对世界的直观。而且，他对现实的评价取决于现实在何种意义上为这样一种存在提供条件”。


    （狄尔泰为文学史家尤利安·施密特致的悼词，1887年；《全集》，第十一卷，第232页）

  


  可是文化必须存在，因为人类必须进步——至于往何处进步，没有人知道，也不再有人严肃地追问这个问题了。除此之外，人还拥有他的“基督教”和他的“教会”；它们的重要性更多地已经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宗教上了。


  世界是根据它对于审美状态之生产的作用力量而被直观和评价的。审美的人相信自己已经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得到了保护和辩护。


  但在所有这一切中，还存在着大量热情和劳作，偶尔甚至也有良好的趣味和真正的要求。不过，这始终只是尼采首次十分清晰地认识和表达出来的那个事件的表面，亦即虚无主义的表面。由此我们得以举出最后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但现在还需要对之作明确的规定。


  六、黑格尔断言，艺术已经丧失了强力，已经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对绝对者的赋形和保存力量了；黑格尔的这个说法也就是尼采鉴于“最高价值”（宗教、道德、哲学）而认识到的情况：人类历史性此在在存在者整体上的奠基已经缺失其创造性力量和维系力量。


  然而，不同处在于，对黑格尔来说，艺术——与宗教、道德和哲学不同——已经陷于虚无主义中，变成了一个过去了的、非现实的东西，而尼采却在艺术中寻求虚无主义的反运动。尽管尼采从根本上抛弃了瓦格纳，但我们在他那里仍旧可以看到瓦格纳追求“总体艺术作品”的意志的一个影响。在黑格尔看来，艺术作为一个过去了的东西已经成为最高的思辨知识的对象了，黑格尔于是就把他的美学提高为一种精神形而上学了，而尼采对艺术的沉思则变成了一门“艺术生理学”。


  在1888年的短篇著作《尼采驳瓦格纳》中，尼采说（《全集》，第八卷，第187页）：“确实，美学无非是一门应用生理学”。因此，它甚至也不再是人们在十九世纪常见的那种“心理学”，而是对身体状况和身体过程及其激发原因的自然科学研究。


  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牢记以下情况：一方面，在其历史性的规定中，艺术乃是虚无主义的反运动；另一方面，关于艺术的知识乃是“生理学”；艺术被移交给自然科学的说明，被逐入一个事实科学领域之中了。实际上，对艺术及其最后效果的美学追问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思考。感情状态被归结为神经系统的激动，被归结为身体状态。


  借此，我们已经对作为历史现实性的尼采关于艺术的基本态度作了进一步规定，与之一体地，我们也对尼采认识艺术以及要求认识艺术的方式作了进一步规定，那就是：作为应用生理学的美学。而同时，根据艺术与当时的艺术知识的关联，我们也已经把上面这两点纳入到艺术史的宏大语境中了。


  



第14节 作为审美状态的陶醉


  然而，我们的真正意图是要把艺术理解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强力意志的一个突出形态。这就是说，我们要从尼采的艺术观点出发并且通过这种观点，来把握强力意志本身的本质，从而着眼于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来把握存在者整体。为此，我们现在就必须努力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来理解尼采的艺术观点，也就是说，我们要一体地共同思考那种乍看起来完全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艺术应当成为针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亦即对新的最高价值的设定；艺术应当为历史性的精神此在准备和建立尺度和法则。而另一方面，艺术同时又要借助于生理学并且以生理学为手段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从外部来看，把尼采对艺术的态度说成荒谬的、无意义的，从而是虚无主义的，这或许是轻而易举的小事。因为，如果说艺术只还是生理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艺术的本质和现实性就消解于神经状态和神经细胞的过程之中了。在这样一个盲目的事件中，哪里还会有某种本身能够规定一种意义、设定价值和建立尺度的东西呢?


  在自然科学所把握的自然过程领域里，起支配作用的只是关于因果关系的序列和平衡（以及不平衡）的规律；在那里，每个事件都是同样本质性的和非本质性的。在这个领域里，不存在任何等级秩序和标准设定。一切都如其所是，而且始终是其所是；每个事物都在它存在这个事实中有其简单的合法性。生理学根本不知道一个领域，在其中某物可能已经得到了决断和选择。把艺术移交给生理学，这看起来就像是把艺术贬低到胃液作用的水平上了。那么，艺术又如何可能同时建立和规定真正的决定性的价值设定呢?作为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艺术与作为生理学对象的艺术——这意思就像是要把水与火混合在一起。如果说这里竟还可能有一种统一，那就只能是这样的情况：不是把作为生理学对象的艺术宣布为虚无主义的反运动，而是把它宣布为虚无主义的极端的总运动。


  但根据尼采最内在的思想意志来看，情形却是完全不同的。诚然，在尼采所获得的东西中笼罩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分裂，一种反复无常，它在极端的矛盾中来回动荡，因而从外部看只能令人感到纷乱不堪。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一再地碰到此类分裂。但首要地，我们必须试着来看看这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而为了看清这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也不能对尼采这种作为生理学的美学关于艺术所说的东西以及它的说法视而不见。确实，尼采只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未充分阐明的评论、说明、计划和要求，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对这种美学做一种完整的描述。我们甚至也不拥有一个内在的、有实际根据的有关他这种美学的轮廓。在《强力意志》的各个计划中间，我们虽然也看到一则以“论艺术生理学”为标题的独特笔记（《全集》，第十六卷，第432—434页），但这则笔记仍然只是十七个条目的排列，甚至也没有根据一个明显的指导思想来安排这些材料。我们在这里和盘托出尼采这个对还有待完成的探究工作的标题的汇编，因为它从纯粹内容出发对这样一种美学所要探讨的东西作了一个直接的概观。


  
    论艺术生理学


    1、作为前提的陶醉：陶醉的原因。


    2、陶醉的典型征兆。


    3、陶醉中的力量感和丰富感：它的理想化作用。


    4、力的实际增长：力的实际美化。（譬如，性舞蹈中力的增长。）陶醉中的病态；艺术在生理学上的危害——。考虑一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美”这种价值完全是人类中心论的：根据那些关于增长和进步的生物学前提——。


    5、阿波罗精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基本类型。与我们的特种艺术相比，更为广大。


    6、问题：建筑归属于何处。


    7、艺术家的能力对正常生活的参与，这种参与的强身效果：相反则是丑恶的东西。


    8、流行病和传染病问题。


    9、“健康”和“歇斯底里”问题：天才＝神经病。


    10、艺术作为感应作用、作为传达工具、作为精神运动学归纳方法的发明领域。[49]


    11、非艺术家的状态：客观性、镜像癖、中立性。赤贫的意志；资本的丧失。


    12、非艺术家的状态：抽象性。赤贫的感官。


    13、非艺术家的状态：衰弱、赤贫、淘空——求虚无的意志（基督徒、佛教徒、虚无主义者）。赤贫的身体。


    14、非艺术家的状态：道德上的特异反应性（Moral-Idiosyn-krasie）。弱者、平庸者对于感官、强力、陶醉的惧怕（生命失败者的本能）。


    15、悲剧艺术是如何可能的?


    16、浪漫主义者的典型：模棱两可。它的结果是“自然主义”。


    17、演员问题。“不诚实”，作为性格缺陷的典型的转换力量……。羞耻心的缺乏、丑角、色情狂、滑稽演员、吉尔·布拉斯、[50]扮演艺术家的演员……[51]

  


  在这里，一些多样化的问题要点摆在我们面前，但没有一个结构的轮廓和剖面，甚至也没有对那个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嵌合起来的空间的预先勾勒。不过，从根本上讲，被编在《强力意志》第794—853条中的那些片断的情况也并无二致，只是这些片断多半超出单纯的标语和标题而有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此外，与这里的论题相关的被收在《全集》第十四卷第131—201页上的一些片断，情形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更艰苦的努力，把一种更高的规定性和一种本质性的关系带入眼前的材料中。为此目的，我们将遵循双重的指导线索：一方面，我们要对强力意志学说作整体的考察，另一方面，我们进而要回顾一下传统美学的主要学说。


  但是，通过这个途径，我们不只是要来认识一下尼采的美学学说；而毋宁说，我们是要理解，在尼采对于艺术的基本态度中，那些表面上看来相互抵触的东西如何能够结伴而行，也就是说，作为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艺术与作为生理学对象的艺术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如果说在这里存在着一种统一性，如果这种统一性就像尼采所见的那样，是从艺术本身的本质中得出来的，而且，如果艺术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那么，对这些相互抵触的规定的可统一性的洞察就必定能为我们提供出一个关于强力意志之本质的更高概念。这乃是我们对尼采的主要美学学说的描绘工作的目标所在。


  首先，我们还必须指出大多数篇幅较长的片断的一个普遍特性：尼采的思考始于美学领域内的不同问题点，但同时，他往往立即就进入总体联系之中。所以，许多片断讨论的其实是同一回事情，只是材料的安排有所不同，侧重点的分布有所不同而已。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不准备讨论那些根据通常的经验很容易理解的段落。


  尼采对艺术的追问乃是美学。根据我们前面给出的规定来看，在美学中，人们是通过对人的感情状态的回溯来经验和规定艺术的，因为美的生产和享受起于人的感情状态、并且归属于人的感情状态。尼采本人就使用了“审美状态”这个表达（第801条），并且谈论了“审美行为和观照”（《全集》，第八卷，第122页）。但这种美学却要成为“生理学”。这意思就是说：感情状态，被看作纯粹心灵上的感情状态，应当归结于与之相应的身体状态。从整体看来，这恰恰就是那个未被撕碎的、也撕不碎的身心统一体，就是被设定为审美状态之领域的生命体，即：人类活生生的“自然”（Natur）。


  当尼采说“生理学”时，他固然意在强调身体状态，但身体状态本身始终已经是某种心灵之物，因而也就是一个“心理学”的主题。一个动物的身体状态，甚至人的身体状态，本质上是不同于某个“物体”（例如一块石头）的特性的。每个身体也都是物体，但并非每个物体都是“身体”。反过来，当尼采说“心理学”时，他总是同时也意指身体状态上的东西（生理学上的东西）。尼采往往不说“审美”状态，而是更为正确地说“艺术家的”状态或者“非艺术家的”状态。尽管尼采是从艺术家角度来看待艺术的，并且要求以此方式来看待艺术，但在他那里，“艺术家的”这个表达并不仅仅意指与艺术家的关联，而不如说，艺术家的或非艺术家的状态乃是那些状态，它们承荷和支持、阻碍和拒绝某种与艺术的关联，无论这是一种与艺术的创作关联还是一种与艺术的接受关联。


  可见，作为艺术生理学的美学，而且这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生理学的美学，其基本问题必然有如下目标，即：首先要揭示出在人的身体心灵自然（即人的活生生的自然）的本质中的那些状态，正是在这些状态中，艺术家的行为和观照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实现。下面在规定基本审美状态时，我们首先并不是依据尼采的《强力意志》文本，而是依据尼采在他生前最后发表的几篇著作之一《偶像的黄昏》（1888年）中所讲的话（《全集》，第八卷，第122—123页）。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论艺术家心理学。——为了有艺术，为了有某种审美行为和观照，必不可少的是一个生理学的先决条件：陶醉。陶醉必定首先已经提高了整个机器的兴奋性：要不然就不会出现任何艺术。一切还受到十分不同的条件限制的陶醉方式都具有这种必要的力量：首先是性刺激的陶醉，这是最古老、最原始的陶醉方式。同时出现了那种陶醉，即作为一切伟大的欲望、一切强烈的情绪的后果的陶醉；节日的陶醉、竞赛的陶醉、表演的陶醉、胜利的陶醉、一切极端运动的陶醉；暴行的陶醉；毁灭的陶醉；在特定气候影响下的陶醉，例如春天的陶醉；或者，受麻醉剂影响的陶醉；最后，是意志的陶醉，一种积压的和膨胀的意志的陶醉”。

  


  我们可以用一个一般性的句子来概括上面这段话：审美的基本状态乃是陶醉，这种陶醉本身又可能受不同方式的限制、触发和提升。我们之所以要选择上面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尼采本人把这段话公之于世了，而是因为这段话在尼采对于审美状态的各种规定中达到了最高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强力意志》第798条（以及第799条开头），我们就可以轻易地确定尼采那种直到最后的创作年代仍未得到协调的东西——尽管就事情本身而言也不是与过去发生了本质性偏离的东西。在《强力意志》第798条中，尼采谈到“艺术本身犹如人身上的一种自然力量出现于其中的两种状态”。根据这个箴言的标题来看，这两个状态指的就是“阿波罗”状态和“狄奥尼索斯”状态。早在他第一本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中（1872年），尼采就阐发了这个区分和对立。在那里，几乎从一开始，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区分也与“梦幻”与“陶醉”的“生理现象”对应起来了。我们还在《强力意志》第798条（作于1888年！）中发现了这种联系：


  
    “两种状态也在常轨生活中表演出来，只是较为软弱一些而已：在梦幻中和在陶醉中”。

  


  在这里就像以前一样，陶醉仍旧只是两种审美状态中的一种，是与梦幻并肩而立的。而从上引《偶像的黄昏》那个段落中，我们却得知，陶醉完完全全是审美的基本状态。不过，根据实情来看，这个观点也出现在《强力意志》中。第799条箴言的第一句话说：


  
    “在狄奥尼索斯的陶醉中存在着性和肉欲；它们在阿波罗精神中并不缺失”。

  


  根据《悲剧的诞生》，根据《强力意志》第798条以及别处，狄奥尼索斯精神只是陶醉，而阿波罗精神只是梦幻；而现在，在《偶像的黄昏》中，狄奥尼索斯精神与阿波罗精神乃是陶醉的两种方式，陶醉本身就是基本状态。我们必须根据这一乍看起来毫不显眼、但十分重要的说明来理解尼采的最终学说。对于上面引自《偶像的黄昏》的第一段话，我们还须一起来读读第二段话（《全集》，第八卷，第124页）：


  
    “我将其引入美学中的那对对立概念，即被理解为陶醉方式的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自从尼采第一本著作出版以来，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之间的对立就流行开来了，但更多地是流行而不是被理解。根据上述清晰的证词，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再是简单地根据这种对立来阐明尼采的艺术学说，尽管无疑地，这种对立依然有其意义。


  在我们按照我们的描述框架对这种对立进行追究之前，让我们先来追问一下那个根据尼采的最后解释一体地贯通着、并且支配着这种对立的东西。以这样一个意图，我们立即要提出下面两个问题：


  问题一、陶醉的普遍本质是什么?


  问题二、在何种意义上，“为了有艺术”，陶醉是“必不可少的”呢?在何种意义上陶醉是这种基本审美状态?


  关于问题一。尼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短的回答（《偶像的黄昏》；《全集》，第八卷，第123页）：“陶醉的本质要素是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在上引的“论艺术生理学”中，尼采同样也说到：“陶醉中的力量感和丰富感”。）前面尼采已经把陶醉称为艺术的“生理学的先决条件”；现在，尼采说，在陶醉中本质性的是感情。按照我们前面做的澄清，感情意味着：我们在自身那里同时也在事物那里，在非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那里发现我们自己的方式。陶醉始终是陶醉感。生理学上的东西，亦即身体状态的东西，又在哪里呢?说到底，我们不可这样来区分，仿佛楼下居住着身体状况，而楼上居住着感情。作为自我感受（Sichfühlen）的感情恰恰就是我们身体性存在的方式。身体性存在（leiblich sein）并不意味着：在心灵上还有一种负担，即所谓身体；而不如说，在自我感受中，身体自始就已经被扣留在我们自身之中了，而且，身体在其身体状态中充溢着我们自身。我们并不像我们在口袋里带着一把小刀那样“拥有”一个身体。身体也不是一个物体，一个仅仅伴随着我们的物体，我们马上可以——明确地或者不明确地——把它确定为同样现成的东西。我们并非“拥有”（haben）一个身体，而毋宁说，我们身体性地“存在”（sind）。这样一种存在的本质包含着作为自我感受的感情。感情自始就把身体扣留和吸摄入我们的此在中了。但因为作为自我感受的感情同样本质性地向来拥有对存在者整体的感情，所以，每一个身体状态都始终包含着一种方式，即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以及我们的同类反应或者不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胃有了“功能障碍”，[52]它们就可能把一种阴暗投在一切事物上。平常显得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变得令人讨厌、令人反感了。平时毫不费劲的事情，现在停滞了。诚然，意志能从中斡旋，能够遏制这种心情失调，但它不能直接激发和创造出一种相反的心情（Gegenstimmung）：因为心情始终仅仅是通过心情来克服和转换的。在这里，我们还须从根本上注意一点：感情并不是某种仅仅在我们“内心”发生的东西，而毋宁说，感情是我们此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凭借这种方式而且依照这种方式，我们总是已经脱离我们自己，进入这样那样地与我们相关涉或者不与我们相关涉的存在者整体之中了。情调（Stimmung）决不只是在某个自为的内心中的一种单纯心情（Gestimmtsein），而首先是一种调音方式，即在情调中让我们自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到调音（Be-stimmen）和校音（Stimmen）的方式。[53]情调恰恰就是我们在我们本身之外存在的基本方式。而我们本质上始终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


  在所有这一切中都回响着身体状态。它使人超脱自己，或者，让人囚于自身而变得麻木不仁。我们并非首先是“生活着”，尔后还具有一个装备，即所谓的身体；而毋宁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肉身存在而生活着。[54]这种肉身存在（Leiben）本质上不同于仅仅带有一个机体。我们从关于身体以及肉身存在方式的自然科学中所认识的大多数东西乃是一些断言，在那里，身体事先被曲解为一个单纯的自然物体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许多东西，只不过，本质性的和决定性的东西总是已经落在我们的目光和掌握范围之外了。当我们亦步亦趋地去寻求那个事先已经被曲解为自然物体的身体的“心灵”时，我们早就已经错认了实情。


  每一种感情都是一种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情调的肉身存在，都是一种如此这般肉身地存在着的情调。陶醉是一种感情，而且，肉身地存在的心情的统一性愈是本质性地占据支配地位，则陶醉就愈加地地道道是一种感情。对于一个十足的醉汉，我们只能说：他“有”了一种陶醉。[55]但他并不是（ist）真的陶醉了。在这里，陶醉并非人们在其中寓于自身而超出自身的状态，而不如说，我们这里所谓陶醉，用通常的表达来讲，只不过一种“酩酊大醉”（Besoffenheit），它恰恰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可能的存在状态。


  关于陶醉，尼采首先强调了两点：其一，力的提高感；其二，丰富感。根据我们前面已经做的说明，这样一种力的提高必须被理解为超出自身的能力，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存在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者本身更具存在特性地、更丰富地、更明确地、更本质性地被经验了。提高并不意味着：“客观地”出现了一种力量的丰富、增多；而毋宁说，这种提高必须根据情调来理解，亦即要在提升中得到把握——并且它已经由一种提升本身来承荷了。同样地，丰富感也不是指对内在事件的一种不断增加的积聚，而不如说，它首要地是指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如此这般地让自己得到调音，以至于对它来说没有什么是陌生的，没有什么是过度的，它对一切都敞开，为一切做好了准备——最大的疯狂与最高的冒险紧密地并存在一起。


  于是我们就触着了陶醉感的第三个因素，即：一切行为和观看、接受和反应、公布和释放能力的所有提高过程的交互渗透。


  
    “——这样，最后就是各种状态的相互增长，它们或许有理由保持相互陌生。例如，宗教的陶醉感和性刺激（——两种深刻的感情，简直令人吃惊地协调一致……”。（《强力意志》，第800条）

  


  尼采所谓作为基本审美状态的陶醉感的意义，也可以根据反面现象来说明：无聊者、厌倦者、精疲力竭者、枯竭者、赤贫者、撤退者、苍白无力者的非艺术状态，“生命忍受着它们的目光”（《强力意志》，第801条和第812条）。陶醉乃是一种感情。但是，根据艺术状态与非艺术状态的对照，我们特别可以看清一点：尼采用“陶醉”（Rausch）这个名词并不是指一个稍纵即逝的状态，一种飞快地烟消云散的状态。因此，我们难以把陶醉看作一种情绪，即便我们给予“情绪”这个名称以前已经获得的更为鲜明的规定性，我们亦不可把陶醉视为一种情绪。与前面的情形一样，这里依然困难的是——甚至根本不可能的是——，把诸如情绪、激情、感情之类的常见名称未加检验地当作本质规定来应用。对于人们借以对心灵能力进行分门别类的这样一些心理学概念，我们始终只能把它们当作一些提示来利用——假如我们一向首先并且不断地从现象本身出发进行追问。因此，如果说“陶醉”这种艺术状态比一种稍纵即逝的情绪更多些，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把它把握为一种激情。但这样一来，立即又有了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强力意志》中有一段文字，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引。尼采说（《强力意志》，第814条）：


  
    “艺术家并不是具有伟大激情的人，尽管他们唠叨着要我们和他们自己相信这一点”。

  


  尼采举出两个理由，以说明为什么艺术家不可能是具有伟大激情的人：其一，正因为艺术家是艺术家，是创造者，所以他们必须审视自己；他们缺乏对自己的羞耻感，尤其缺乏对伟大激情的羞耻感；作为艺术家，他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激情，必须伏击、截获这种激情，并且把它转变到艺术赋形和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太好奇了，不能仅仅在一种伟大激情中成为伟大的；因为伟大的激情所认识的不是对自身的好奇，而是羞耻感。其二，艺术家凭借他们的天赋始终也是他们的天赋的牺牲品；他们的天赋不愿让他们完全挥霍掉伟大的激情。


  
    “人们通过表达他们的激情是对付不了他们的激情的：而毋宁说，当人们表达激情时，激情就完蛋了”。（《强力意志》，第814条）

  


  艺术状态本身决不是伟大的激情，但的确还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由此就具有了一种向存在者整体的伸展（Ausgriff）的恒定性，而且，这种伸展本身还在本己的掌握中抓住自己、注视自己，并且把自己驱逼入形态中。


  根据上面为说明陶醉的普遍本质所说的一切，或许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并不满足于一种纯粹的“生理学”，而尼采对“艺术生理学”这个名称的用法更是具有某种本质性的言外之意。


  尼采以“陶醉”一词所命名的那个东西，以及尼采在其最后的著述中也一致地理解为基本审美状态的那个东西，早就在他那里分解为两个不同的状态了。艺术状态的自然形式乃是梦幻和着迷的形式——在这里，为了避开尼采经常使用的“陶醉”一词，我们愿意依照他较早期的一个用法，即着迷（Verzauberung）。因为尼采所谓的“陶醉”状态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梦幻和入迷（Verzü-ckung）首先获得了它们对艺术起着展开作用的本质，并且成为尼采用“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两个名称来加以命名的艺术状态。对尼采来说，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乃是两种“自然和艺术的力量”（《强力意志》，第1050条）；艺术的一切“进展”都基于这样两种力量的对立性（Gegenwendigkeit）。这两种力量在某个形态统一体中的联合乃是至高的希腊艺术作品的诞生——悲剧的诞生。但是，如果说尼采在其思想道路的起点就如同在其终点一样，都是在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这个相同的对立中来思考艺术之本质的，亦即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并且必须学会认识：尼采在开头时的解说与在终点时的解说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在《悲剧的诞生》那个时期，这种对立还是在叔本华形而上学意义上被思考的，虽然此书对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作了一种深入的辨析——其实正是由于这种辨析，尼采就还是在叔本华形而上学意义上思考这种对立的；与之相反，在《强力意志》时期，尼采则是根据由此标题所标识的基本立场来思考这种对立的。只要我们尚未充分清晰地洞察这个变化，尚未理解强力意志的本质，那么，我们最好暂时把这一早就成为时髦标语而完全被掏空了的对立弃置一边。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立公式早已成了人们关于艺术和关于尼采的一切含糊而纷乱的谈论和写作的庇护之所了。而对尼采来说，这种对立始终是尚未克服的模糊性和全新的问题的一个持久源泉。


  尼采把希腊人的此在中的这种对立命名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对立；就对这种对立的揭示来讲，尼采有理由说自己首次对之作了公开的强调和阐述。然而，种种迹象表明，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关于希腊文化的巴塞尔讲座中早就追踪了这一对立，而尼采也是听过他的部分讲座的；否则的话，尼采本人就不会在《偶像的黄昏》（《全集》，第八卷，第170—171页）中专门提到雅各布·布克哈特，说“最渊博的希腊文化行家，今日在世的，诸如巴塞尔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当然，尽管尼采自青年时代起就比其同时代人更清楚地知道了荷尔德林，但尼采未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荷尔德林早就以一种更为深邃、更为精美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了这种对立。


  这一伟大的认识包含在荷尔德林致友人波林多夫的一封信中。此信写于1801年12月4日，是荷氏动身去法国之前不久写的（《荷尔德林全集》，海林格拉特编，第五卷，第318页以下）。[56]在这封信中，荷尔德林把希腊人本质中的“神圣的激情”与“西方的表现才能的庄严清醒”相互对立起来。我们不能把这种对立理解为一个无关痛痒的历史学上的断言。而毋宁说，它是向那种对于德国人的命运和使命的直接沉思显示出来的。这里我们只得作这样一种提示，因为荷尔德林自己的认识方式只有通过一种对其作品的阐释才能获得充分的规定性。如果我们能在预感之际从这种提示中获知，这种有不同说法的冲突，即狄奥尼索斯精神与阿波罗精神的冲突、神圣的激情与清醒的表现的冲突，乃是德国人的历史性使命的一个隐蔽的风格定律，而且有朝一日我们必须作好准备赋予它以形态——如果能够有此认识，也就足矣。这种对立并不是一个公式，我们可以靠它对“文化”作简单的描写。荷尔德林和尼采已经借助于这种冲突在德国人的使命面前树立了一个问号；[57]而德国人的使命就在于历史性地找到自己的本质。我们能理解这一标志吗?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我们不理解它，历史就将向我们复仇。


  关于问题二。我们首先试图限于作为基本艺术状态的陶醉这种普遍现象，把尼采的作为一种“艺术生理学”的“美学”的轮廓描绘出来。有鉴于作为审美状态的陶醉，我们要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为了有艺术”，陶醉是“必不可少的”呢?陶醉必不可少，是为了艺术根本上成为可能的，是为了艺术实现自身吗?艺术“是”（ist）什么并且如何“是”呢?艺术存在于艺术家的创造中呢，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享受中，或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现实性中，或者存在于所有上述三者之中?若是这样，那么这些不同东西的结合如何是现实的呢?艺术如何存在，在何处存在呢?究竟有没有这种“艺术本身”，或者，“艺术”一词只不过是一个集合名词，其实并没有什么现实之物与之相符?


  在这里，当我们更鲜明地追问实事时，一切已经变得模模糊糊和富于歧义了。如果我们想知道“陶醉”何以对于艺术之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则一切就变得愈加模糊不堪了。陶醉仅仅是艺术之形成的一个条件么?如果是，那么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呢?陶醉只是审美状态的释放和激发吗?或者，陶醉是审美状态的持久源泉和载体?如果是这种载体，那么，这样一个状态到底是如何承载“艺术”的——我们不知其“是”什么和如何“是”的“艺术”?如果我们说艺术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那么，对于眼下的问题立足点来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来；因为这个规定的意思正是我们首先要把握的。此外，成问题的是，艺术之本质是否因此作为艺术而被规定的，或者倒不如说，艺术被规定为存在者之存在的一个方式?于是，现在就只有一条道路是我们可以通行和前行的，那就是：从我们暂时刻画的审美状态的普遍本质出发，亦即从陶醉出发继续进行追问。但怎样继续呢?显然是沿着一种对审美领域的测度的方向。


  陶醉是感情，是一种肉身性的心情，一种被扣留在心情中的肉身存在，一种被交织于肉身存在中的心情。但心情把此在作为一个提高着的此在开启出来，并且把此在展开在其相互激发和提高的能力的丰富性中。可是，在把陶醉说明为感情状态时，我们曾多次专门强调，我们不可把这种状态看作“在”身体“之中”和“在”心灵“之中”的一个现成之物，而是要把它看作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肉身性的、有心情的对待方式，一种本身规定着心情的对待方式。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加深入、更加完整地刻画审美基本情调的本质结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在这种基本情调中并且对于这种基本情调来说，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把这种基本情调称为审美基本情调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


  



第15节 康德关于美的学说。叔本华和尼采对此学说的误解


  我们先已粗略地知道：正如对思想和认识行为来说决定性的东西是“真”，对于道德态度来说决定性的东西是“善”，类似地，对于审美状态来说决定性的东西是“美”。


  尼采关于美和美的性质说了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尼采也只给了我们零星的几个句子，一些仿佛宣告之类的东西，以及一些提示。我们在哪里也找不到一个有结构和有根据的表述。一种对尼采有关美的一些句子的广泛而实际的领悟，或许要从对叔本华的美学观点的深究中产生出来；因为在他对美的规定中，尼采是根据逆转、从而是根据颠倒来思考和判断的。但是，如果所选择的对手本身并非立足于结构坚固的基地上，而是一个踉跄而行的家伙，那么，这样一种颠倒方法就始终是危险的。叔本华的美学观点就是这种情况。叔本华在其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章中表达了他的美学观点。即便仅仅从远处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相比较，我们也不能把叔本华的美学观点称为一种美学。在内容上，叔本华乞灵于他辱骂的那些人，乞灵于谢林和黑格尔。未受他责骂的是康德；但他却彻底地误解了康德。对康德美学的误解也发生在尼采身上，并且至今也还流行于世；而叔本华对这种误解的形成和扩散起了主要作用。人们可以说，迄今为止，康德表达其美学思想的著作《判断力批判》一直都只是在误解基础上起作用的。这乃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唯有席勒唯一地把握到了康德关于美和艺术的学说中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不过，连席勒的认识也被十九世纪的美学学说掩埋掉了。


  对康德美学的误解涉及到他关于美的一个陈述。这个规定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第2—5节中阐发出来的。纯粹地仅仅令人愉快的东西就是“美的”。美乃是“纯粹”快感的对象。这种快感，美之为美在其中向我们开启出来的这种快感，按康德的说法，是“无任何功利的”。康德说：


  
    “鉴赏力是通过一种快感或者反感对某个对象或者表象方式的判断能力，它不带任何功利。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叫做美”。[58]

  


  审美行为，亦即对美的态度，乃是“不带任何功利的快感”。按照通常的概念来理解，无功利性就是对某事或某人无动于衷：关于某事或某人，我们无所意愿。如果这种对美的态度，即快感，被规定为“无功利的”态度，那么，按叔本华的观点，审美状态就是意志的脱落，一切欲求的平息，是纯粹的休息，纯粹的不再意愿，在冷漠无趣状态中的纯粹飘浮。


  那么，尼采的观点又如何呢?尼采说：审美状态乃是陶醉。这显然是一切“无功利的快感”的对立面，因而同时在对美的态度的规定方面也是与康德构成鲜明对立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尼采的下列评论（《全集》，第十四卷，第132页）：


  
    “自从康德以来，一切关于艺术、美、认识、智慧的谈论都被‘无功利’这个概念混淆和玷污了”。

  


  自从康德以来?如果这意思是指“通过”康德，那我们就必须说：否！但如果这意思是指自从叔本华对康德的曲解以来，那我们当然就要说：是！而且这样一来，连尼采自己的努力也被“曲解”了。


  但在这里，当康德把艺术规定为“无功利的”快感的对象时，他是什么意思呢?何谓“不带任何功利”?功利（Interesse）原是拉丁语的mihi interest，意思就是：我关心某事。对某事感兴趣，这意思是说：想拥有某物，亦即利用、使用、支配某物。[59]当我们对某物感兴趣时，我们就把它置入一种针对我们所企图和意愿的东西的目的之中。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始终已经鉴于其他某个东西而被看待了，亦即着眼于其他某个东西而被表象了。


  康德以下述方式提出关于美之本质的问题。他问：为了找到美之为美，我们借以把某个照面之物感受为美的那种行为必须由什么东西来规定?对于某物之美的感受来说，什么是决定性的根据?


  在康德建设性地解说美感（Schön-Finden）的这种决定性根据是什么，以及因而解说美之为美是什么之前，他首先以拒斥态度说，决不能、也决不会作为这个决定性根据而突现出来的东西乃是功利。“这是美的”这样一个判断所要求我们的东西，决不可能是一种功利。这意思就是说：为了感受某物是美的，我们必须让与我们照面的事物本身纯粹地作为它自身、以它本身的等级和地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某个它物，着眼于我们的目的和意图，着眼于我们可能的享受和利益来考虑它。对于美之为美的行为和态度，以康德的说法，乃是自由的喜爱（freie Gunst）。我们必须使与我们照面的事物本身在它所是的东西中开放出来，我们必须把它本身所含的东西和带给我们的东西让与和赐予给它。


  但是，我们现在要问：这种自由的赐予，这种使美成其所是的让存在，竟是一种意志的脱落，是一种冷漠无趣的状态吗?或者不如说，这种自由的喜爱是我们的本质的至高追求，是把我们本身释放出来，以开放出那种于自身中具有本己地位的东西，使之纯粹地仅仅具有这种地位么?康德的这种“无功利”是对审美行为的“混淆”、甚至“玷污”吗?难道这不是对审美行为的伟大发现和尊重吗?


  对于康德“无功利的快感”学说的曲解还在于一个双重的错误。其一，康德本人只是首先准备性地和开拓性地作出“不带任何功利”这个规定，在语言表述上也已经十分清晰地显明了这个规定的否定性；但人们却把这个规定说成康德唯一的、同时也是肯定性的关于美的陈述，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把它当作这样一种康德对美的解释而到处兜售。其二，康德这个规定的方法论上的成就受到了上述曲解，而同时在内容上面，人们也没有正确地思考这个规定，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当对对象的功利兴趣被取消后在审美行为中保留下来的东西。这种对“功利”的曲解导致了一种错误意见：人们以为，随着对功利的排除，也就把一切与对象的本质性关联都禁止掉了。其实情形恰好相反。与对象本身的本质性关联恰恰是通过“无功利”而发挥作用的。人们没有看到，现在对象才首次作为纯粹对象显露出来，而这样一种显露（in-den-Vorschein-Kommen）就是美。“美”一词意味着在这样一种显露之假相中的显现。[60]


  先于上述双重错误而出现的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们耽搁了对康德关于美和艺术之本质所提出的根本性观点的真正探讨。上面所说的表面看来不言自明的对康德的曲解是如何顽固地贯穿了十九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威廉姆·狄尔泰对于美学史的探索热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能及；他在1887年指出（《狄尔泰全集》，第六卷，第119页）：康德关于无功利的快感的命题“特别令人注目地被叔本华描绘出来了”。这话无疑就是说：康德这个命题最为严重地被叔本华曲解了。


  倘若尼采没有一味地依赖叔本华的引导，而去追问康德本人，那他就一定会认识到：唯有这个康德把握了他尼采想以自己的方式去知道的美的决定性因素的本质。这样的话，在我们上面已引述的那段文字中（《全集》，第十四卷，第132页），在他关于康德所作的古怪评论后，尼采或许就不能继续说：“在我看来，所谓美（在历史学上考察）就是：在一个时代最受尊重的人身上显明出来的东西，作为最值得尊重的东西的表达”。因为对康德来说，恰恰这个东西，这个通过纯粹的赞赏而在其显现方面值得赞赏的东西，就是美的本质，尽管康德并没有像尼采那样直接把这一点扩展到一切历史上重要的和伟大的东西上面。


  而且，当尼采说（《强力意志》，第804条）：“这种美与这种善、这种真一样并不存在”，这时候，他也是与康德的意见相合拍的。


  但是，在对尼采关于美的观点的描绘语境中，我们对康德的提示不光光是要消除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康德学说的误解。我们这种提示是要提供出一种可能性，使我们能够根据其原始的、历史性的联系来理解尼采本人关于美所说的话。尼采本人并没有看到这种联系，这乃是尼采与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关系所共有的一个界限。倘若我们听任这种对康德美学的流行误解继续存在下去，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而同样地，倘若我们试图把尼采关于美的性质和美的观点归结于康德的观点，那也是错误的。而毋宁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在于：让尼采对美的规定出现在其本身的土地上，同时要看到尼采的这个规定被置于何种分裂状态之中。


  尼采也把美规定为产生快感的东西。但一切都取决于对快感和产生快感者本身的概念理解。所谓产生快感的东西，我们把它视为合我们意的东西，符合于我们的东西。什么对某人产生快感，什么合某人之意，这取决于这个某人是谁，某物应当合谁之意，与谁吻合。谁是这样一个人，则取决于他向自己要求什么。然后，我们就把那种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相符合的东西称为“美的”。这种要求又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相信自己具有什么，我们指望自己有什么极端可能性，我们也许恰恰还经受得住什么。


  由此出发，我们便得以理解尼采关于美的陈述以及关于某物之美感的判断的陈述（《强力意志》，第852条）：


  
    “对于我们差不多对付得了的东西的觉察，如若它是我们亲身遇见的东西，作为危险、难题和诱惑——这样一种觉察甚至还决定着我们的审美肯定。（‘这是美的’乃是一种肯定。）”

  


  《强力意志》第819条也是这样：


  
    “坚固、强大、结实的东西，即生命，它博大有力，安然静息，庇护着它的力量——它‘产生快感’，这也就是说，它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相吻合”。

  


  美乃是被我们当作我们的本质的榜样来赞赏和尊重的东西。从我们的本质的根据而来并且为了这种本质，我们赠予这种东西以——用康德的话来说——“自由的喜爱”。在另一处，尼采说（《全集》，第十四卷，第134页）：


  
    “这种‘功利和自我的丧失’乃是胡闹，是不准确的考察：相反地，现在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失去对异己之物的畏惧，这倒是迷人的事情！”

  


  的确，这种在叔本华所做的解说意义上的“功利的丧失”乃是胡闹。但尼采所称的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的迷人之事，其实就是康德所谓“反思的欲望”所表示的意思。即使在这里，就像在“功利”概念那里一样，要紧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根据康德的哲学努力及其先验方法来解释康德的基本概念“欲望”和“反思”，而不可按照日常观念来歪曲这些基本概念。在《判断力批判》第57节和第59节中，[61]康德分析了“反思的欲望”的本质，把它阐明为对于美的基本行为和态度。


  尼采是借助一种十分“不准确的考察”来把握功利的本质的；根据这种十分“不准确的考察”，尼采必定会把康德所谓的“自由的喜爱”称为一种最高程度的功利。从康德角度来看，这或许就满足了尼采对那种对于美的行为的要求。然而，由于康德更鲜明地把握了功利的本质，并且因此把功利排除在审美行为之外，所以，康德并没有使审美行为成为某种冷漠无趣的东西，而倒是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使这种对于美的对象的行为变得更加纯粹和更加亲密。康德对作为“反思的欲望”的审美行为的解释深入到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状态之中，在这个基本状态中，人类才首次达到其本质的根据凿凿的丰富性。正是这种基本状态，被席勒把握为历史性的、对历史具有奠基作用的人类此在的可能性条件。


  按照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尼采的有关说明，美是那个规定着我们以及我们的行为和能力的东西，因为通过美，我们最高地占有了我们的本质，这就是说，我们超脱了我们自己。在尼采看来，在我们本质能力的丰富性中的这样一种“超脱我们自身的提升”（Über-uns-weg-Steigen）就发生在陶醉中。也就是说，美是在陶醉中展开出来的。美本身乃是那个把我们置入陶醉感之中的东西。


  从这种对美之本质的揭示出发，对陶醉、对基本审美状态的特性刻画就获得了一种更高的清晰性。如果美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本质能力所具有的决定性东西，那么，陶醉感作为与美的关联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奔腾和沸腾。而毋宁说，陶醉的情调乃是最高的和最适度的规定性意义上的一种心情。[62]不论尼采的表达方式和谈论方式听起来多么像瓦格纳的情感狂喜和在纯粹“体验”中的完全沉溺，确凿无疑的一点是：在这件事上，他所要求的却是相反的东西。令人奇怪而且几乎荒谬的事情仅仅在于，尼采试图以某种方式使他的同时代人了解他这种关于审美状态的观点，并且试图使这些以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语言说话的同时代人确信这种观点。


  美按概念来看乃是值得尊重的东西本身。与此相联系，《强力意志》第852条说：


  
    “是否以及在何处着手进行‘美的’判断，这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民族的）力的问题”。

  


  但是，这种力并不是单纯的肉体力量，一种“粗野的残暴”的储备。尼采这里所谓的“力”，乃是历史性此在掌握和实现其至高的本质规定性的能力。当然，力的这种本质并没有获得纯粹而明确的揭示。美的性质被视为一种“生物学的价值”：


  
    “考虑一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美’这种价值完全是人类中心论的：根据那些关于增长和进步的生物学前提——”。（“论艺术生理学”，第4条）[63]


    “一切美学的基础”由以下“普遍命题”给出：“审美价值基于生物学的价值，审美快感是生物学的快感”。（《全集》，第十四卷，第165页）

  


  尼采是“在生物学上”来把握美的，这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问题还在于，在尼采那里，“生物学的”、βιος［生命］、“生命”（Leben）意味着什么。尽管有种种字面假象，它们却并不意指生物学所理解的生命。


  



第16节 作为形式创造力量的陶醉


  通过上面对美的解说，审美状态的本质也一道变得清晰了些；这样，我们就可能进一步尝试对审美状态的领域作一种更为准确的测度。这项工作应当这样来做：我们现在要考察一下在审美状态中可实现的基本行为方式，即审美行为和审美观照，或者说，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作品接受者的接受。


  如果我们来追问创作的本质，那么，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回答说：创作是对作品中的美的陶醉性生产。[64]作品仅仅实现于创作中，仅仅通过创作而实现。但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反过来，创作的本质始终依赖于作品的本质，从而只有根据作品的存在才能得到把握。创作创造出作品。而作品的本质是创作的本质之源。


  如果我们问尼采是如何规定作品的，我们就得不到任何答案。因为尼采对艺术的沉思——而且恰恰是尼采的这种沉思，作为最极端的美学——并没有追问作品本身，至少没有首先追问作品本身。因此，关于作为生产的创作的本质，我们现在也少有了解，更没有了解到本质性的东西。相反地，尼采所谈论的始终只是作为生命之实行的创作，一种受陶醉限制的生命之实行。据此看来，创作的状态就是“一种爆炸性状态”（《强力意志》，第811条）。这乃是一个化学的描写，而不是一个哲学的解释。如果说在这同一段话中，尼采提到了血管变化，肤色、体温和肌肉的变化，那么，这还只不过是一种对可以从外部把握的身体变化的断言。即使他这里考虑到了“整个肌肉系统的自动”，情形也还是这样。这样一种断言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也适合于其他的、病态的身体状况。尼采说，做一个艺术家而又没有毛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当尼采说制作音乐（一般地就是制作艺术）无非就是一种制作婴儿的方式时，他这个话只符合那种对陶醉的刻画，因为按照这种刻画，陶醉的“最古老的和最原始的形式”就是“性陶醉”。


  然而，倘若我们局限于尼采的上述说法，我们就只会注意到创作过程的一个方面。对于另一个方面——如果在这里竟还能有意义地谈论“方面”的话——，我们必须通过对陶醉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即对自身的超出）的回忆来加以呈现了，以便我们得以面对那个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相符合的东西。由此我们就触及到创作中的决定性特征，以及创作中的标准和品位因素。当尼采说出下面的话时，他已经深入到这个角度：


  
    “艺术家不应该如其所是地观看什么，而应当观看得更丰富、更质朴、更强烈：为此，艺术家的生命就必须具有一种青春和春天，一种惯常的陶醉”。（《强力意志》，第800条）

  


  创作中这种更丰富、更质朴、更强烈的观看，尼采也称之为“理想化”（Idealisieren）。在把陶醉的本质规定为一种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之后，尼采紧接着写道（《偶像的黄昏》；《全集》，第八卷，第123页）：


  
    “从这种感情出发，人们给予事物什么，人们迫使事物从我们身上取得什么，人们强暴事物——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理想化”。

  


  但是，理想化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简单地删去、抹煞和取消渺小和次要的东西。理想化也不是一种防御行动。而不如说，理想化的本质在于一种“对主要特征的巨大夸张”。所以，决定性的事情就在于对这些主要特征的先行展望，在于对我们相信自己勉强还对付得了、还经受得住的那个东西的捕捉。这就是诗人里尔克完全在尼采意义上描写出来的那种对美的把握（《第一首哀歌》）：


  
    “……因为，美无非是恐怖的开端，


    我们勉强还能承受的一个开端，


    而我们是多么赞赏它，因为它泰然自若，


    不屑于把我们毁灭”。[65]

  


  创作乃是一种对主要特征的更质朴和更强烈的观看和夸张。它是一种对最高法则的勉强经受。它服从最高的法则，并且因而竭力欢呼对这样一种危险的经受。


  
    “对艺术家来说，‘美’之所以是某种外在于任何等级秩序的东西，是因为在美中各种对立被驯服了，这乃是强力的最高标志，也就是超出对立之物的强力的最高标记；此外，没有张力——不再需要任何一种力量，一切都如此轻松地跟随、服从，而且为了服从而做出最可爱的表情——这就使艺术家的强力意志变得赏心悦目”。（《强力意志》，第803条）

  


  对于观赏者和接受者的审美状态，尼采给予与创作者的状态相似的理解。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作用无非就是在享受者那里重新唤起创作者的状态。艺术的接受就是对创作的重新实行。尼采说：


  
    “——艺术作品的作用乃是对艺术创作状态即陶醉的激发”。（《强力意志》，第821条）

  


  尼采与一种日后占据支配地位的美学观都持有上述观点。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尼采一贯地要求美学必须成为一种创作者的美学，即艺术家的美学。作品的接受只不过是创作的变种和分枝。因此，关于创作所说的话就更准确地——尽管是在派生意义上——适合于艺术的接受。艺术作品的享受就在于分享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全集》，第十四卷，第136页）。但是，因为尼采并不是根据创作者的本质、根据作品的本质来阐发创作的本质的，而是根据审美行为的状态来阐发创作的本质的，所以，在他那里，不仅作品的生产没有获得一种区别于用具的手工生产的充分确定的解释，而且就连有别于创作的接受行为也还没有得到规定。他所谓作品的接受乃是一种对创作的重新实行，这个观点根本就是不真实的。实际上，甚至艺术家与被创作出来的作品的关联也不再是一种创作者的关联了。但这一点或许只有通过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从作品本身出发对艺术的追问才能够显示出来。[66]而我们前面对尼采美学的描绘大概已经可以清晰地表明，他对艺术作品的讨论是多么稀少。


  不过，正如对陶醉之本质的更鲜明的把握已经把我们引向了与美的更内在关联上，同样地，对创作和观赏的考察也不容许我们在这里仅仅见出身-心过程。而毋宁说，在审美状态中重又显示出了那种与在“理想化”中被夸张的“主要特征”的关联，那种与艺术家在照面之物那里展望到的更质朴和更强大的东西的关联。审美感情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无拘束的感动，并不是一种仅仅在我们心头倏忽而过的快感和模模糊糊的惬意感觉。陶醉本身关系到主要特征（Hauptzüge），也就是说，它关系到一系列特征（Gezüge）和结构（Gefüge）。所以，我们必须重新从表面上看来片面的对纯粹状态的考察转向那个在我们的心情中规定着情调的东西。依据通常的美学概念语言（那也是尼采的说法），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形式”。


  即使在谈论形式和作品时，尼采也总是首先从艺术家出发，亦即总是回到艺术家那里、并且在艺术家范围内进行考察的。艺术家的基本态度就在于：他“不给与任何事物以一种价值，除非它知道形式是怎样生成的”。（《强力意志》，第817条）


  这里，在一个从句中，尼采把“形式生成”（Form-werden）解释为“自行泄露”、“自行敞开”。这乃是一个乍看起来令人诧异的对形式之本质的规定。在这里以及在别处，尼采并没有专门论及这个规定，但它却符合于原始的形式概念，那个在希腊人那里已经形成的形式概念。对于形式概念的这种起源，我们在此不能细致地探讨了。


  为了解释尼采的规定，让我们姑且指出一点：形式，拉丁文的forma，是与希腊文的μορφη相对应的。它是具有包围作用的界限和边界，它把某个存在者带入和置入它所是的东西之中，使得这个存在者站立于自身，此即形态（Gestalt）。如此这般站立者乃是存在者自行显示而成的那个东西，即它的外观，ειδος［爱多斯］，通过这个外观并且在这个外观中，存在者走出来，表现出来，敞开自身，自行闪烁，并进入纯粹的闪现中。


  艺术家——我们眼下可以把这个名称理解为审美状态的标记——对待形式，与形式发生关系，并不是把形式当作那个还表达出某个他物的东西。艺术家与形式的关联乃是为形式本身之故对形式的热爱。因此，在一段谈论同时代画家的文字中，尼采曾以一种拒斥态度说道：


  
    “没有人直接就是画家；全体都是考古学家、心理学家，是某种记忆或者理论的张扬者。他们喜欢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哲学”。“他们热爱一种形式并非为了它本身所是，而是为了它所表达的东西。他们是博学的、煞费苦心的和反思性的一代人的子孙——与古代大师们相距千里，因为古代大师们并不埋头苦读，而只是想着给予自己的眼睛以一个节庆”。（《强力意志》，第828条）

  


  形式，作为让我们所照面的事物显现出来的东西，首先把由形式决定的行为带入一种与存在者的关联的直接性之中。形式开启出这种关联本身，使之成为对存在者的原始行为的状态，亦即节庆的状态；在节庆状态中，存在者本身在其本质中得到庆祝，并且因此才首次被置入敞开域（das Offene）中。形式首先规定和限定了那个领域，在此领域中，存在者的提高力量和丰富性的状态才得以实现。形式奠定了那个领域的基础，在此领域中，陶醉之为陶醉才成为可能的。在形式作为最丰富的法则的最高质朴性起着支配作用的地方，就有陶醉。


  陶醉并不是指一味泛涌和奔腾的混沌，并不是纯粹听任自流和晕头转向的醉汉行状。当尼采说“陶醉”时，这个词在他那里是具有与瓦格纳的意思相对立的音调和意义的。对尼采来说，陶醉意味着形式的辉煌胜利。有关艺术中的形式问题，而且着眼于瓦格纳，尼采曾写道：


  
    “认为瓦格纳所创作的东西是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错误：——那是一种无形式状态。戏剧性结构的可能性还有待于寻找”。“——妓女般的配器法”。（《强力意志》，第835条）

  


  诚然，对于与艺术相关的形式之本源和本质，尼采并没有做专门的沉思；因为倘若要做这样一种沉思的话，他就必须以艺术作品为出发点了。不过，稍作一点努力，我们就能约略看到，尼采所谓的“形式”指的是什么。


  对于“形式”，尼采决没有把它理解为单纯“形式上的东西”，亦即那个东西，它需要一个内容，并且仅仅是这个内容的一个在外部延伸着而又无力的边界。这个边界并没有界定什么，它本身就只是单纯终止的结果；它仅仅是一个边缘而已，而不是一个组成部分（Bestand），不是那种东西，它通过贯通并且固定内容而使内容作为“内容”消失掉，从而首先赋予持存性（Beständigkeit）和自立性（Insichstehen）。真正的形式乃是唯一真实的内容。


  
    “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艺术家把一切非艺术家所谓的‘形式’当作内容来感受，即当作‘实事本身’来感受。当然，这样一来，人们就归属于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了：因为现在，人们把内容当作某个单纯形式上的东西了——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强力意志》，第818条）

  


  可是，如果说尼采试图刻画出形式法则的特征，那么，他并不是着眼于作品的本质和作品的形式来做这件事的。尼采仅仅指出了那种我们最熟悉和最常见的形式法则，即“逻辑的”、“算术的”、“几何学的”形式法则。但在尼采看来，逻辑和数学不只是能够显明最纯粹的法则的代表性名称，而不如说，尼采提示我们，必须把形式法则回溯到那些逻辑规定性那里，后者是与他对思想和存在的说明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这种对形式法则的回溯中，尼采并没有认为：艺术无非就是逻辑和数学而已。


  “审美价值评价”，亦即把某物感受为美，是以那些与逻辑、算术和几何学的法则相关的感情为“基础”的（《全集》，第十四卷，第133页）。逻辑的基本感情是对于“有序、明晰、界定”的快感，是对于“重复”的快感。“逻辑感情”（logische Gefühle）这个表述是令人误解的。它并不是指，感情本身是逻辑的，是按照思维规律进行的。“逻辑感情”这个表述意思是说：人们具有对秩序、界限和明晰的情感，人们在情绪上由秩序、界限、明晰来规定自己。


  因为审美价值评价是建立在逻辑感情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也就“比伦理的价值评价更为根本”。尼采的决定性的价值设定是以对“生命”的提高和保障为尺度的。但在他看来，逻辑的基本感情，即对于秩序和界限的快感，无非就是“一切有机物与其处境的危险或者觅食的艰难相比而言的快感。熟悉的事物令人快乐，看到人们希望自己轻轻松松征服的东西时也令人快乐，如此等等”。（ 《全集》，第十四卷，第133页）


  于是就得出了——尽管十分粗糙——下面的快感等级结构：最低层是生命实现和生命维持过程的生物学上的快感；在此之上同时又为此服务的，是逻辑、数学的快感；而逻辑、数学的快感又是审美快感的基础。因此，对于形式的审美快乐就被回溯到生命实行本身的某些条件上面了。我们的目光原来关注的是形式法则，现在又转了回来，朝向纯粹的生命状态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通向尼采美学的道路是由尼采对艺术的基本立场决定的：我们从作为基本审美状态的陶醉出发，过渡到对美的思考；从美回到创作和接受状态；从创作和接受状态出发，我们达到了它们所关涉的东西，达到规定着它们的东西，即形式；进而从形式出发，我们达到了对秩序——作为肉身生命的一个基本条件——的快乐；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上，因为生命就是生命的提高，而上升着的生命就是陶醉。上述来回往复的过程在其中发生的那个领域本身，陶醉与美、创作与形式、形式与生命在其中得以具有上述相互关联的那个整体，首先还是不确定的，而陶醉与美、创作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和关联就更是不确定的了。所有这一切都归属于艺术。但这样的话，艺术或许就只是一个集合名词，就不是一个表示一种以自身为基础的、并且得到完全界定的现实性的清晰名称了。


  然而，对尼采来说，艺术不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艺术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只有着眼于强力意志，我们才能消除上面所说的不确定性。只是就艺术之本质适合强力意志本身而言，艺术之本质才得以奠基于自身，才能够得到澄清并且获得结构形态。强力意志必须原始地为艺术所包含的东西的共属一体性奠定基础。


  当然，人们或许可以努力通过一条简单的途径来消除上面所说的不确定性。我们只需把陶醉说成主观的，把美说成客观的，同样地把创作理解为主观行为，而把形式理解为客观规律。这种有所失落的关系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即主体客体关系。还有什么比这种关系更为人所熟悉的呢?而实际上，还有什么比主体客体关系，比一个主体意义上的人的开端，以及把非主体的东西规定为客体的做法，更为可疑的呢?这个区分的广为流行，还不是它的清晰性的证据，还不能证明它是真正有根据的。


  上述模式虚假的清晰性和被掩盖了的无根基性对我们没有多少帮助。这个模式只是消除了尼采美学中值得追问的东西，即那个值得辨析、因而必须强调的东西。我们越少把尼采美学强行提拔为一个表面上明晰的体系，我们越是让这种寻求和追问本身自行其道，我们就越能可靠地发现那些景观和基本观念，在其中，这个整体对尼采来说具有某种尽管模糊杂乱、但却完全成熟了的统一性。如果我们要把握尼采思想的基本形而上学立场，我们就要澄清这些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努力把尼采关于艺术的描述简化为本质性的东西，而又不放弃视角的多样性，但也不是从外部投入一个可疑的模式。


  为了简化和概括前面对尼采艺术观的刻画，我们可以限于两个显著的基本规定：陶醉与美。两者处于相互关联中。陶醉是基本情调，而美起着调音作用。但在这里，主观与客观的区分如何无助于我们的阐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讨论中轻松地看出。陶醉虽然构成主体的状态，但同样也完全可以被把握为客观的东西，被把握为一种现实性，在这种现实性范围内，美仅仅是主观的东西，因为并不存在着一种自在的美。无疑，尼采在这里并没有获得概念和论证上的明晰性。甚至于康德，虽然通过他的先验方法而拥有了美学解释的各种更大的和更确定的可能性，但他依然囿于现代主体概念的范限内。尽管如此，我们也还必须超出尼采，进一步搞清楚尼采思想中本质性的东西。


  作为感情状态的陶醉恰恰冲破了主体的主体性。由于拥有一种对美的感情，主体就超越了自身，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主观的，不再是一个主体了。另一方面，美不是一种单纯表象活动的现成对象。作为一种调音作用，美贯通并且调谐着人之状态。美突破那个被设置在远处、自为地站立着的“客体”的范围，并且把后者带入与“主体”的本质性的和原始性的归属状态之中。美不再是客观的，不再是一个客体。审美状态既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客观的东西。“陶醉”和“美”这两个美学基本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范围，指示着整个审美状态，以及在审美状态中开启自身并且贯通审美状态的东西。


  



第17节 伟大的风格


  每当尼采谈到那个体现艺术之本质的东西时，他看到的是艺术现实性这个整体。尼采把它称为“伟大的风格”。在这里，如果我们想寻求一种对风格之意义的本质规定和本质论证，那也将是徒劳的。正如通常在艺术领域里，“风格”一词所命名的东西也往往是最为模糊的。尼采再三谈论了“伟大的风格”，尽管只是一些简短的提示；他的谈论方式显明了我们前面关于尼采“美学”所列举的一切。


  
    “对于艺术中的三件好东西，即高贵、逻辑和美，‘大众’从来就是一窍不通的——pulchrum est paucorum hominum［美是少数人的］——，更不消说对于那件更好的东西，即伟大的风格了。瓦格纳离伟大的风格最远：他的艺术手段的放荡不羁和英雄式的狂妄自大，是与伟大的风格背道而驰的”。（《全集》，第十四卷，第154页）

  


  这就是说，艺术中含有三件好东西：高贵、逻辑、美；还有一件更好的东西：伟大的风格。尼采说所有这些东西对“大众”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他这里所谓“大众”并不是指“下等民众”这样一个阶级概念，而是指中等文化庸人意义上的“有教养者”，正是他们为瓦格纳崇拜推波助澜。农民以及真正与他的机器世界打成一片的工人对那种英雄式的狂妄自大是充耳不闻的，只有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才需要这种东西。小资产阶级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空虚，乃是尼采所谓伟大的风格的产生和发扬的真正绊脚石。


  那么，伟大的风格在哪里呢?


  
    “伟大的风格就在于对平凡而短暂的美的蔑视，是一种对稀罕而长久之物的感觉”。（《全集》，第十四卷，第145页）

  


  我们回想到尼采的一个说法：创作的本质就是对主要特征的夸张。在伟大的风格中有：


  
    “一种对生命体的丰富性的征服，尺度成为主宰，那种安宁成为强大灵魂的基础，强大灵魂在缓慢地运动，并且讨厌过于富有生机的东西。普遍情形和法则受到尊重和强调；相反地，特殊情形被排斥在一边，细微差别被抹煞掉了”。（《强力意志》，第819条）

  


  我们想到尼采所谓美是最值得尊重的东西。但是，只有在尊重的伟大力量活生生地出现之际，这个最值得尊重的东西才闪现出来。所谓尊重并不是细微和低等之物、无能和不成熟之物方面的事情。尊重乃是伟大激情方面的事情；惟这种伟大激情才产生伟大的风格（参看《强力意志》，第1024条）。


  尼采所谓伟大的风格最接近于严肃的风格、古典的风格：


  
    “古典的风格本质上体现着这种安宁、简化、缩略、集中——最高的强力感集中在古典类型中。反应迟钝：一种伟大的意识：没有任何斗争感”。（《强力意志》，第799条）

  


  伟大的风格乃是最高的强力感。由此可以明见，如果说艺术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那么在这里，“艺术”总是在其最高的本质等级上被把握的。“艺术”一词并不标示某个单纯事件的概念，而是一个等级概念。艺术并不是在其他事物中间存在的什么东西，并不是人们从事和偶尔享受的什么东西。艺术把整个此在置于决断之中，并且把它保持于其中；艺术因此就受到一些独特的条件的限制。所以，尼采就面临着以下任务：


  
    “不带任何偏见，决不优柔寡断，彻底地去思考一下，一种古典的鉴赏力可能在何种土壤里成长起来。对人的硬化、简化、强化、恶化：所有这些都是共属一体的”。（《强力意志》，第849条）

  


  但是，不仅伟大的风格与恶化是共属一体的，标志着此在中那些巨大的对立面的统一，而且，下面这两个乍看起来水火不容的东西也是共属一体的，即：作为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艺术和作为一种生理学美学的对象的艺术。


  表面看来，艺术生理学把它的对象仅仅当作一个喷涌着的自然过程，一个爆发性的陶醉状态，它逐渐流失而无所决断，因为自然对决断领域（Entscheidungsbereich）是一无所知的。


  然而，作为虚无主义的反运动，艺术却应当为新尺度和新价值的设定工作铺设一个基础，这也就是说，艺术应当成为等级、区分和决断。如果说艺术的真正本质就在伟大的风格中，那么，这话在眼下就意味着：尺度和法则只有在对混沌和陶醉因素的掌握和抑制中才能够设立起来。这就要求伟大的风格成为它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据此看来，生理学上的东西就是艺术能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反运动的基本条件。决断是以对立之物中的分离为前提的，其高度随着冲突的深度一道增长。


  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乃是从对生命的至高丰富性的保护性掌握中产生出来的简单安宁。它包含着对生命的原始解放，但却是一种受约束的解放；它包含着最丰富的对立，但却是处于简朴之物的统一性中的对立；它包含着增长的丰富性，但却是处于长久而稀罕之物的持续中的增长。在艺术的至高形式要根据伟大的风格被把握的地方，我们必须把艺术回置到具体生命的原始状态之中，回置到生理学之中。作为虚无主义之反运动的艺术，作为陶醉状态的艺术，作为生理学（最广义的“物理学”）对象的艺术与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艺术，这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含的。从其整个本质丰富性来理解，上述对立面的统一性使我们了解到尼采本人关于艺术、关于艺术的本质以及艺术的本质规定性的意识——而这也就是说：尼采关于这些东西的意愿。


  无论尼采多么经常、多么不幸地——不仅在语言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滑入关于艺术的纯粹生理学和自然主义的陈述之中，毫无疑问的是，当人们孤立地选取这些生理学思想，把它们装扮为一种“生物学的”美学，甚至还把它们与瓦格纳混为一谈，或者完全颠倒是非，像克拉格斯那样从中搞出一种狂欢哲学，并且把这一点伪装为尼采的真正学说和成就，这时候，人们是多么严重地误解了尼采。


  为了接近尼采思想的本质意志并且保持在它近旁，我们需要有一个广大的思想幅度，还需要有能力超越尼采身上一切当代因素的危险性而进行自由的观看。尼采关于艺术的认识，以及尼采为伟大艺术家的可能性所作的斗争，都是受一个思想控制的；对于这个思想，尼采曾作过一个简明的表达：“惟何物能使我们再生?——完满之物的景象”。（ 《全集》，第十四卷，第171页）


  但尼采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任务的全部困难。因为，应当由谁来确定什么是完满之物呢?只有那些本身亦是完满之物并且因此知道完满之物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件事。在此开启出整个人类此在活动于其中的那个循环的深渊。什么是健康，只有健康者才说得上来。但健康状态却是根据健康的本质开端来衡量的。什么是真理，只有掌握真理的人才能够澄清。但谁是掌握真理的人，这又取决于真理的本质开端。


  当尼采把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与古典鉴赏力联系在一起时，他并没有沦为一个古典主义者。如若我们撇开荷尔德林，尼采就是使“古典”免受古典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曲解的第一人。他对温克尔曼和歌德时代所发表的反对意见十分清晰地表达出这一点：


  
    “这是一出欢快的喜剧，我们到现在才学会嘲笑它，到现在才首次看见它：赫尔德尔、温克尔曼、歌德和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声称已经重新发现了古典的理想……还有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而且，就是这同一类人，竟以卑鄙的方式宣布与法国人的古典学派一刀两断了！仿佛在这儿不能像在那儿一样了解到本质真相似的！……但他们想要的是‘自然’、‘自然性’：呵，蠢材们！他们竟以为古典性就是一种自然性！”（《强力意志》，第849条）

  


  如果说尼采以有意的夸张不断地强调了审美状态的生理学方面，那么，他是要反对古典主义内在的无矛盾性和贫困，把生命的原始冲突以及一种胜利的必然性的根源突现出来。尼采的生理学美学所指的“自然性”并不是古典主义的自然性，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一种表面上完好无损的、并且本身有效的人类理性来说可计算和可通达的东西，不是无害的东西、不言而喻的东西；相反地，它乃是那种自然特性，伟大时代的希腊人称之为δεινόν和δεινότατον，即可怕的东西。[67]


  另一方面，古典的东西也不是能直接从艺术的过去某个特定时代中简单地推导出来的东西。而毋宁说，古典的东西乃是此在的一个基本结构，它本身必须首先为艺术的过去某个时代创造出各种条件，并且必须向这些条件开启自身，献身于这些条件。但基本条件乃是那种同样原始的对于极端对立的自由、对于混沌和法则的自由；并非对某种形式的混沌的单纯征服，而是那种控制，那种主宰，才能使混沌的原始古朴性与法则的原始性相互对立地、并且同样必然地受到某种束缚——对这种束缚的自由支配，远离于一种在陶醉中的纯粹激动，同样也远离于一种在教条和公式中的形式的麻木不仁。凡在对这种束缚的自由支配成为事件的自我构成的法则的地方，就有伟大的风格；凡有伟大的风格的地方，具有纯粹的本质丰富性的艺术才是现实的。唯有根据艺术的本质现实性，艺术才能得到评价，艺术才可能被把握为存在者的一个形态，亦即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


  当尼采在本质性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上讨论艺术时，他指的始终是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由此出发，尼采与瓦格纳的最内在的对立才最鲜明地显露出来；这首先是因为，尼采对伟大风格的理解同时不仅包含着对瓦格纳音乐的一个原则性决断，而且也包含着对作为艺术的一般音乐之本质的一个原则性决断。［在此可参看尼采在《曙光》时期（1880—1881年）的几则笔记：“音乐并不具有使精神迷醉的音调”（《全集》，第十一卷，第336页），以及“诗人使力求认识的本能活动起来，而音乐则使它止息”（同上，第337页）。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尼采写于1888年的一则较长的笔记，题为“‘音乐’——以及伟大的风格”。（《强力意志》，第842条）］[68]


  尼采对艺术的沉思之所以是“美学”，是因为它审视了创作和享受的状态。它是“最极端的”美学，因为它探究这种状态，穷根究底，探入身体状态的极致，探入那离精神和被创作者的精神特性及其形式法则最远的东西。然而，正是在生理学美学的这个极端中，发生了一种急剧的倒转；因为并不是一切艺术的本质要素都可以归结于这种“生理学的东西”，都可以根据这种“生理学的东西”来解释的。由于身体状态本身是创作实行过程的条件之一，所以它同时也是应当在被创作之物中被制服、被克服和被扬弃的东西。审美状态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服从那个形成于自身的伟大风格的法则。审美状态本身只有作为伟大的风格才真正是一种审美状态。所以，这种美学就在它自身范围内超越了自己。艺术状态是这样一些状态，它们本身服从尺度和法则的最高命令，把自身纳入超出它们自身的意志之中；当这种状态意愿超越自身，超出它们所是的东西，并且在这种主宰中维护自己时，它们才是它们本质上所是的东西。


  艺术状态，亦即艺术，无非就是强力意志。现在我们就理解了尼采的那个主要命题：艺术是“生命”的一大“兴奋剂”。[69]“兴奋剂”的意思是：把人们带入伟大风格的命令领域之中的东西。


  但现在我们也更清晰地看到，尼采所谓艺术是生命的一大兴奋剂这个命题在何种意义上是对叔本华那个命题的颠倒——后者把艺术规定为“生命的寂静”。这种颠倒并不在于：尼采仅仅用“兴奋剂”代替了“寂静”，以刺激物来替换了镇定物。这种颠倒是一种对艺术之本质规定的转换。这样一种关于艺术的思考是哲学的思考，它设立标准，由此才形成历史性的争辩，并且成为对未来之物的预先构成。假如我们想确定，尼采的艺术追问在何种意义上还可能是一种美学，在何种程度上必定还是美学，那么，我们就要对这种思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尼采起先就音乐、并且着眼于瓦格纳所说的一段话，是适合于整个艺术的：


  
    “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论证诸如‘模式’、‘熟巧’、‘完美’之类的概念了——我们用老旧的热爱和仰慕本能盲目地在价值王国里四处摸索着；我们差不多就以为，‘凡是使我们快乐的东西就都是善的’……”。（《强力意志》，第838条）

  


  在这里，反对瓦格纳的“风格的完全消溶”，尼采清晰而明确地要求法则、标准，以及首要地，要求对法则和标准的论证；而且，作为第一性和本质性的东西，这种法则和标准超越了一切单纯的技巧、单纯的杜撰以及“表现手法”的提高：


  
    “如果其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即艺术本身，已经为了自己而失去了支配它的法则，那么，一切对表现手法的扩展又有何意义呢！”（同上）

  


  艺术不仅要受规则支配，必须遵守法则，而且更应该说，艺术本身就是立法，艺术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立法才真正是艺术。不可穷尽的和有待创作的东西就是法则。那种把风格消溶于单纯的感情奔腾中的艺术，从根本上误解了人们在发现法则时的不安；在艺术中，惟当法则为达到公开的作用而浸淫于形态之自由中时，这种法则的发现才能成为现实的。


  尼采美学的问题提法推进到了自身的极端边界处，从而已经冲破了自己。但美学决没有得到克服，因为要克服美学，就需要我们的此在和认识的一种更为原始的转变，而尼采只是间接地通过他的整个形而上学思想为这种转变做了准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尼采思想的基本立场的了解，仅此而已。仅从表面上看，尼采对艺术的思考是美学的；而从其最内在的意志来看，这种思考是形而上学的，亦即是一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规定。任何一种真正的美学——例如康德的美学——都冲破了自己；这个历史事实是一个可靠的标志，一方面表明对艺术的美学追问不是偶然的，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追问并不是本质性的。


  对尼采来说，艺术乃是存在者被创作为存在者的根本方式。因为事关宏旨的是艺术的这种创作、立法和形态建立，所以，只有当我们追问艺术中创造性因素向来是什么的问题时，我们才能达到对艺术的本质规定的目的。这个问题的意图并不在于对当下出现的艺术创作的动力作出一种生理学上的确定；而毋宁说，这是一个决断问题，要决定：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的基本条件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已经被给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没有被给定。在尼采看来，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史问题，而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艺术史问题，它参与对此在的未来历史的赋形和构成。


  在一种艺术中，什么已经成为创造性的?什么要求成为创造性的?这个问题无非就是要问：在这种兴奋剂中什么是真正起刺激作用的?在这里存在着哪些可能性呢?艺术的赋形作用是如何从这些可能性中得到规定的?艺术如何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一种唤醒?在何种意义上艺术是强力意志?


  尼采是如何以及在哪里思考艺术中真正创造性的东西的呢?在他试图以一种更原始的方式把握古典与浪漫的区别的那些思索中，也即在《强力意志》第843条至第850条当中。我们这里不拟深究这种区分的历史以及它在艺术认识中所起的既有所澄清又有所混淆的作用。我们只是要探讨一下，尼采如何通过对这个区分的原始规定更鲜明地界定了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的本质，并且为他所谓的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这个命题提供了一种高度的清晰性。当然，恰恰是这几节文字表明，所有这一切如何还只是一个草案而已。即使在这里，在他澄清古典与浪漫的区分之时，尼采引为例子的也不是1800年左右的艺术，而是瓦格纳的艺术和希腊悲剧。尼采总是在“总体艺术作品”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思考的。这是关于各门艺术的等级秩序问题，是关于本质性艺术的形态问题。“浪漫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这两个名称始终只是表面的论说依据而已。


  
    “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位因为永不自满而变得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从自身和周围世界放眼望去，又回过头来张望”。（《强力意志》，第844条）

  


  在这里，真正的创造者是不满，是对某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探寻，是欲望和渴望。这就已经预示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在于：创造者不是一种匮乏而是一种丰富，不是一种探寻而是完全占有，不是一种欲望而是一种馈赠，不是一种渴望而是一种充溢。只有当它受一个它者的排斥和推拒时，起于不满的创造才会“起作用”。它并不是积极的，而总是消极的，不同于纯粹源出于自身及其丰富性的东西。在对艺术中总将成为以及已经成为创造性的东西的两种基本可能性作了预先考察后，尼采提出了以下问题：


  
    “在古典与浪漫的对立背后是否隐藏着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呢?——”（《强力意志》，第847条）

  


  然而，对这个更进一步而且更原始地得到把握的对立的洞识也意味着：古典是不能等同于积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的区分还与另一种区分交叉在一起，后一种区分就是：“创造之因究竟是对呆滞、永恒、‘存在’的要求呢，还是对破坏、变化、生成的要求”。（《强力意志》，第846条）后面这种区分思考的是存在与生成的区别，它在西方思想的早期时代就占有支配地位了，从那以后贯穿直到尼采为止的西方思想史，它一直是占有支配地位的。


  不过，这种把作为对存在的要求与作为对生成的要求的创造原则区分开来的做法，依然是有歧义的。通过对积极与消极的区分的考察，这种歧义性是能够获得当下的清晰性的。这种关于积极与消极的区分“模式”必须先行于前一种区分，并且必须被设定为一个基本模式，一个用以规定艺术的创造性根据之可能性的基本模式。在《强力意志》第846条中，借助于积极与消极的区分模式，尼采表明了对存在的要求与对生成的要求的双重解释可能性。我们在这里谈到“模式”（Schema），意思并不是指一个从外部设定的框架，用于一种单纯描述性的类型排列和划分。“模式”指的是从实事之本质中获得的指导线索，是对决断道路的预示。


  对生成、变异的要求，因此也就是对破坏的要求，可能——但未必——“是充盈的和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这就是狄奥尼索斯的艺术。但对变化和生成的要求也可能起于不满，即那些仇恨一切现存事物——惟因其持存和持立——的人们的不满。这里具有创造性的乃是贫乏者、误入歧途者、败类的厌恶，对他们来说，一切现存的优越性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它自己的持存权利的反对了。


  相应地，对存在的要求，求永存的意志，可能来自对丰富性的占有，来自对存在者的感恩；或者，持久的和有约束力的东西却是通过一种想要摆脱其最本己痛苦的意愿的暴行而被设置为法则和强制力的。因此之故，这种意愿就把它本己的痛苦强加给一切事物，并且以此向它们复仇。理查德·瓦格纳的艺术，即“浪漫的悲观主义”，即属此类。与此相反，凡在野性和放纵被纳入自我创造之法则的秩序之中的地方，就有古典艺术。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古典性把握为积极的东西；因为，甚至纯粹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也是积极的。同样地，古典性也不只是对存在和持存的要求；因为就连浪漫的悲观主义也具有这种特性。古典性乃是一种从馈赠者和肯定者的丰富性而来的对存在的要求。这就又一次给出了对伟大风格的说明。


  虽然乍看起来，仿佛“古典风格”就是“伟大的风格”，但如果我们想以这种流俗的方式来设想这一事态，那么，我们的目光就过于短浅了。诚然，从字面上乍看起来，尼采的一些句子好像也是支持这样一种等同的。但在这样一种想法中，我们或许还没有思及下面这个决定性的思想：恰恰由于伟大的风格是一种馈赠性的和肯定性的对存在的意愿，所以，只有当何谓存在者之存在这个问题得到决断时，而且是通过伟大的风格本身而得到决断时，伟大的风格的本质才能够得到揭示。只有在此基础上，那种使对立之物结伴而行的束缚才能够得到规定。但伟大的风格的本质首先只有在对古典性的描绘中才能烘托出来。尼采也从未以另一种方式谈论过伟大的风格。因为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始终都比他直接的言说更为原始地进行思想，就好比其中有一种跳跃。因此，我们的解释就必须努力去道说他未道说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始终只能带着一种明确的保留来界定伟大的风格的本质。若用公式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凡充溢抑制自身而成简约处，就有伟大的风格。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也适合于严谨的风格。而且，即使我们说，正是那种优越性把一切处于最强烈的对立状态中的强大者都强行纳入一种束缚之中，以此来说明伟大的风格的伟大性——即使这样，这种说法也还是适合于古典主义者的。因此，尼采自己就说（《强力意志》，第848条）：


  
    “为了成为古典主义者，人们必须具备一切强大的、表面上矛盾重重的才能和渴求——但却是这样，即：这些才能和渴求是在同一束缚下结伴而行的”。

  


  还有，尼采在《强力意志》第845条中说：


  
    “对伟大的渎神者的理想化（对其伟大性的感觉）是希腊式的；而对罪人的污辱、诽谤、鄙视则是犹太基督教式的”。

  


  但是，仅仅在自身中间甚至或者在自身之外保持着其对立面的东西（作为某种有待战胜和否定的东西），还不能在伟大风格意义上成为伟大的，因为它依然依赖于它所否定的东西并且是受后者引导的。它依然是消极的。相反地，在伟大的风格中，未来的法则是从作为束缚本身的原始活动中产生出来的。（顺便指出，“束缚”这个比喻源自希腊思想家的思想方式和言说方式。）伟大的风格乃是积极的求存在的意志，而且这种意志把生成扬弃于自身。


  但尼采关于古典主义者所说的话，意图是要从最亲近的东西出发来揭示伟大的风格。所以，真正伟大的只是那种东西，它不仅把它最鲜明的对立面抑制在自身中间，而且已经使对立面在自身中发生了转变，而同时，这种转变又没有使对立面消失，而是使之达到本质之展开。我们回想到尼采关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的首创精神”所说的话。[70]德国唯心主义试图把恶当作属于绝对者之本质的东西来加以思考。不过，尼采或许不会把黑格尔哲学当作一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哲学。黑格尔哲学乃是古典风格的终结。


  可是，除了努力为伟大的风格下一个“定义”之外，还有更为本质性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尼采试图规定艺术中的创造者时所采取的方式中来寻找这个更为本质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在积极与消极、存在与生成的区分框架中通过对艺术风格的划分来做这件事。这其中显示出某些关于存在的基本规定性：积极与消极在运动（κίνησις，μεταβολή）之本质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鉴于这些规定性，希腊人形成了关于δύναμις［能力］和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规定，以之作为在场意义上的存在的规定。如果说伟大风格的本质取决于这些最终的和原初的形而上学联系，那么，这些形而上学联系就必定会在尼采试图解释和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地方与我们相遇。


  尼采把存在者之存在解释为强力意志。在他看来，艺术就是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艺术的真正本质在伟大风格中得到了预先描画。但是，鉴于其本己的本质统一性，伟大的风格却指示着一种原始地构成的积极之物与消极之物、存在与生成的统一性。在这里，我们同时必须思量一下，那种得到专门强调的优先性，即积极与消极的区分相对于存在与生成的区分的优先性，对于尼采形而上学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人们可以从形式上把积极与消极的区分安置在次一级的存在与生成的区分的一个对立环节中，也即安置在生成当中。因此，伟大的风格所固有的把积极之物、把存在和生成结合为一个原始统一性的过程，就必定已经包含在强力意志中了——如果后者是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话。但强力意志却作为永恒轮回而存在。在永恒轮回中，尼采想把存在与生成、积极与消极放在一个原始统一性中来加以思考。由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对那个形而上学境域的展望，而对于尼采所谓的伟大的风格以及一般艺术，我们都必须在这个形而上学境域中来加以思考。


  然而，我们首先却想通过对艺术之本质的探讨来开辟通向这个形而上学领域的道路。现在也许变得更清楚了，为什么我们在追问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时要以艺术为出发点。我们的这个着手点决不是任意的。伟大的风格乃是最高的强力感。起于不满和匮乏的浪漫主义艺术是一种“要离开自身的意愿”（Von-sich-weg-wollen）。但按其真正本质来看，意愿就是：意愿自身（sich-selbst-Wollen）。当然，这里所谓“自身”（sich）决不是仅仅现成的和恰好如此持存的东西，而不如说，这个“自身”是首先意愿成其所是的东西。真正的意愿并不是一种“离开自身”（Von-sich-weg），而是一种“超出自身”（Über-sich-hinweg）；在这种自身超越中，意志恰恰接收了意愿者，在自身中一道吸纳和转变了意愿者。所以，要离开自身的意愿根本上就是一种非意愿（Nichtwollen）。相反地，凡在充溢和丰富性，亦即自行展开的本质的可敞开者，把自身归于简朴之物的法则之下的地方，意愿就意愿自身的本质，意愿就是意志。这种意志就是强力意志。因为强力并不是强制力和暴力。真正的强力还并不在它必须仅仅根据对尚未被征服者的反作用来保持自己的地方。唯在宁静之简朴性（Einfachheit der Ruhe）起着支配作用的地方，才有强力；通过这种宁静之简朴性，对立之物就在一种束缚的弧形张力的统一性中得以保存下来，亦即得到美化。[71]


  真正说来，强力意志存在之处就是强力不再需要纯粹反动意义上的斗争因素的地方；强力基于优越性把一切事物维系在一起，因为意志把一切事物释放到它们的本质以及它们本身的界限中。惟凭借对尼采当作伟大风格来思考和要求的东西的展望，我们才达到了他的“美学”的顶峰，而在那里，他的“美学”根本就不再是一种美学了。现在，我们才能来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道路，并且才能尝试去把握我们依然尚未把握的东西。为了理解尼采的艺术思想，我们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


  为了一般地赢获尼采的追问视野，除了他的主要命题外，我们列述了他关于艺术的五个命题，并对之作了大致的阐释，但没有作真正的论证。因为这种论证只有通过一种对艺术之本质的追溯才能够展开。但艺术之本质是在尼采的“美学”中得到说明和确定的。我们曾试图把传统的观点整合为一个新的统一体，以此来描绘尼采的“美学”。通过尼采所谓的伟大的风格，这个统一体的中心已经被预先确定下来了。只要我们还没有竭力谋求建立起尼采艺术学说的一个内在秩序（尽管它具有残篇性质），那么，他的言说就还免不了是关于艺术和美的偶然想法和随意评论的一团乱麻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这条道路保持在我们的眼帘中：


  这条道路从作为基本审美情调的陶醉出发伸展到作为调音者的美；[72]从作为标准制定者的美，返回到从美那里获得尺度的东西那里，即返回到创作和接受；又从创作和接受过渡到那个东西，调音者就在这个东西中并且作为这个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又从创作和接受过渡到形式。最后，我们曾试图把陶醉与美的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创作、接受与形式的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把握为伟大的风格。在伟大的风格中，艺术之本质成为现实的。


  



第18节 关于艺术的五个命题的论证


  现在，对于前面列述的尼采关于艺术的五个命题，我们能够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加以论证呢?


  第一个命题是：艺术是我们最熟悉和最易透视的强力意志之形态。诚然，只有当我们了解强力意志的其他形态和等级时，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比较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认为这个命题是有根有据的。但即便到现在，我们也只有根据已经得到澄清的艺术之本质，才可能对此命题作出解释。艺术是我们最熟悉的形态，因为艺术在美学上被把握为一种状态；而且这种状态，艺术在其中成其本质并且从中起源的这种状态，乃是人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状态。艺术属于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本身就置身于其中，我们本身就是这个领域。艺术不属于并非我们本身所是、因而总是使我们感到陌生的区域，诸如自然这样的区域。但是，作为人类的生产，艺术也并非只是一般地属于我们熟悉的东西。艺术乃是这种最熟悉的东西。对于这一点的论证出现在尼采的一个美学观点中，即他关于包含着艺术之现实存在的那个东西的被给予性（Gegebenheit）方式的观点。艺术在肉身性生命的陶醉中才是现实的。关于生命的被给予性，尼采说了些什么呢?他说：


  
    “对身体的信仰比对心灵的信仰更为基本”。（《强力意志》，第491条）

  


  又说：


  
    “根本点：从身体出发，并且把身体用作指导线索。身体是更为丰富、丰富得多的现象，它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观察。确定对身体的信仰，胜过确定对精神的信仰”。（《强力意志》，第532条）

  


  据此看来，身体和生理现象是更为熟悉的，作为人所固有的东西，它们是人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而由于艺术建基于审美状态，而审美状态必须在生理学上得到把握，所以艺术就是最熟悉的强力意志形态，同时又是最易透视的。审美状态是我们自己实行的一种行为和接纳。我们并非仅仅作为观察者寓于这个事件，不如说，我们自身就保持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们的此在从中获得一种与存在者的明显关联，获得一种视野（Sicht），在此视野中，存在者才能为我们所见。审美状态是我们不断进行透视的视野（das Sichtige），以至于在其中我们能够洞穿一切。艺术是最易透视的强力意志之形态。


  第二个命题说：艺术必须从艺术家角度来把握。尼采是从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出发来理解艺术的，这一点已经在上面得到了显明；但尚未显明的是，这种做法为什么是必然的。对于这个命题表达出来的要求的论证是如此奇特，以至于它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严肃的论证。从一开始，艺术就被设定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但是，强力意志作为自我维护是一种不断的创造。因此，对艺术的追问就要着眼于什么是艺术中的创造者，是充溢呢还是匮乏。不过，艺术中的创造现实地存在于艺术家的生产活动中。所以，从艺术家的活动开始追问，就最有可能为理解一般创作提供保证，因而为理解强力意志提供保证。这个命题乃是所谓艺术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这个基本命题的一个结论。


  对这个命题的列述和论证并不意味着：尼采面对以往的美学，认识到它们是不够的，而且也注意到以往的美学通常——尽管不是唯一地——是以接受者为出发点的。有鉴于这些事实，尼采才想到尝试一下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以创作者为出发点的道路。而实际上，关于艺术本身的首要的和指导性的基本经验还是这样一种经验：艺术具有一种为历史奠基的意义，艺术的本质就在这样一种意义中。因此，创作者，即艺术家，是必须受到关注的。早在下面这句话中，尼采就表达了艺术的历史性本质：


  
    “文化始终只能从一种艺术或者一种艺术作品的中心意义出发”。（《全集》，第十卷，第188页）

  


  第三个命题是：艺术是存在者整体范围内的基本事件。根据前述，眼下这个命题还是最不清晰、最少得到论证的，也就是说，在尼采形而上学范围内、而且根据尼采形而上学，这个命题还是最不清晰、最少得到论证的。在艺术中，存在者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最具存在特性的，这一点只有当我们首先解答了以下两个问题之后才能得到决断：


  其一，存在者的存在状态（Seiendsein）何在?存在者本身究竟是什么?


  其二，在存在者范围内，艺术在何种意义能够比其他存在者更具存在特性?


  第二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尼采的第五个命题已经对艺术作了某种断言，认为艺术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第五个命题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真理”在此指的是：真实存在者意义上的真实（das Wahre），更确切地说，是那个被视为真实存在之物的存在者意义上的真实，是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真实。自柏拉图以降，人们视为自在存在者的，就是超感性之物，后者摆脱和消除了感性之物的变化无常。在尼采看来，某物的价值取决于它为提高存在者之现实性所作的贡献。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这意思是说：作为“感性之物”，艺术比超感性之物更具存在特性。如果说超感性之物被视为迄今为止最高的存在者，而艺术是更具存在特性的，那么，艺术就证明自身为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是存在者整体范围内的基本事件。


  然而，如果可以把感性之物说成是更具存在特性的，那么究竟何谓“存在”呢?“感性之物”在此指的是什么?它与“真理”有何干系?它如何竟能比真理更有价值呢?在这里究竟何谓“真理”?尼采又是怎样规定真理的本质的?所有这一切眼下都还是晦暗不明的。因此，我们也根本没有看到，这第五个命题已经得到了充分论证以及是如何得到论证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命题如何能够得到论证。


  这种可疑性也扩散到其他几个命题上面，首先是第三个命题，后者只有当第五个命题先已得到论证时才成为可决断和可论证的。但第五个命题也必须被视为理解第四个命题的前提。这第四个命题说的是：艺术乃是针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因为虚无主义，亦即柏拉图主义，把超感性之物设定为真实存在者，由此出发，一切其他存在者都被贬低、被诋毁为根本不存在者，并且被解释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因此，一切都系于对第五个命题的澄清和论证：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本质何在?


  这个问题总是已经包含在哲学的主导问题和基础问题中了。它先行于、但又最内在地归属于哲学的主导问题和基础问题。它是哲学的先行问题。


  



第19节 真理与艺术之间的激烈分裂[73]


  艺术问题直接把我们引向一切问题的先行问题中，这就表明，艺术问题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蕴含着与哲学的主导问题和基础问题的本质关联。反过来讲，也只有从真理问题出发，我们前面对艺术之本质的澄清才能有一个适当的结局。


  为了从一开始就能把艺术与真理的这一联系收入眼帘，我们应当通过探讨那个在艺术之本质范围内挑起真理问题的东西，来为讨论真理的本质问题以及尼采设定和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作一种准备。为此，我们还要回忆一下尼采关于艺术与真理的联系所讲的话。尼采是在1888年反思他的第一部著作时写下这句话的：


  
    “关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我老早就予以严肃对待了；即使到现在，我依然以一种神圣的惊恐面对着两者之间的这种分裂”。（《全集》，第十四卷，第368页）

  


  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74]这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呢?艺术是怎样以及在哪个方面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呢?在何种意义上这种关系对尼采来说是一种分裂?为了看清艺术之为艺术是在何种意义上与真理发生关系的，我们首先还必须比前面更为清晰地说明，尼采所理解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前面的探讨中，我们虽然已经对此作了一些提示，但我们还没有深入到对尼采的真理观作一种概念性把握的地步。为此，我们需要做一种准备性的思索。


  如果我们想超越随随便便的语言用法来说“真理”这个词，那么就有必要对我们所活动的领域作一种根本的沉思。因为，假如没有对这些联系的洞见，我们就还缺乏全部前提条件，以理解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的所有旁道曲径的那个明显交汇点。如果说尼采本人在其使命的重负之下未能获得充分的透明性，那是一回事；而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放弃一种深刻沉思的任务，这就该当别论了。


  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弄清楚诸如真理、美、存在、艺术、认识、历史、自由之类的基本词语时，我们都必须关注两件事：


  其一，在此必然要做一种澄清，原因在于这些词语所命名的东西的本质的遮蔽特性。当我们经验到，人类此在——就它是其本身而言——已经特别地被指引到这些基本词语所命名的关联那里，并且已经被束缚于这种关联之中了，这时候，这样一种澄清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当人类此在成为历史性的，亦即说，当人类此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采取辨析姿态，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并且为这个立足点作出决定性的奠基，这时候，上面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根据知识是保持在这些基本词语所命名的东西的本质近处，还是远离于这个东西的本质，词语的命名内容和领域也各不相同，词语的命名力量也就有了不同的约束力。


  如果我们从外部粗略地看待这个与“真理”一词相关的事实情况，我们常常会说：这个词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并没有清楚地相互区分开来，但有着一个为我们不确定地猜度的、又没有清晰地为我们所意识的基础，因而是共属一体的。我们碰到的词语多义性的最外在的形式就是“词典”形式。词典列出词语的各种含义供人们选择。现实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多义性。把活生生的、动态的词语转换为一系列单义的、机械地固定下来的僵化符号，这或许就是语言的死亡，是此在的僵死和荒芜了。


  但为什么我们要在此做这一番老生常谈呢?这是因为，对这样一个基本词语的多义性的“词典”描述很容易使我们忽视一个事实，即：在这里，一切含义以及它们的差异性是历史性的，因而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在试图把握基本词语所命名的、从而已经得到揭示的本质，并且把它当作指导词语安排到特定的知识领域和知识方向上时，究竟选择各种词语含义中的哪一种含义，就决不可能是任意的，也决不可能是毫无后果的。任何一种这样的尝试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这样一个基本词语总是或多或少清晰地向我们言说的主导含义，并不是什么不言自明的东西，尽管我们习惯上会认为它是不言自明的。基本词语是历史性的。这不光光是说：在我们可以用历史学方式一览无余的那些过去时代里，基本词语具有各个不同的含义；而倒是说：根据对基本词语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它们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奠基历史的作用。如此这般理解的基本词语的历史性，乃是我们在深思基本词语时不得不关注的一点。


  其二，我们必须关注这样一些基本词语在含义方面是如何不同的。这里存在着一些主要轨道，而在其中，各种含义又是变动不居的。这种变动不居并不只是一种语言用法上的漫不经心。而毋宁说，那是历史的呼吸。当歌德或者黑格尔说到“教化”[75]一词时，以及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有教养的人说“教化”一词时，个中差异就不仅在词义的形式内涵上面，而且也在言说的世界内质上，尽管两者并不是毫无联系的。当歌德说“自然”（Natur）时，以及当荷尔德林命名这个词语时，两下呈现的是不同的世界。倘若语言只不过是交往符号的一种堆积而已，那么，语言就会像单纯的符号选择和符号使用一样，完全是某种任意和无关痛痒的东西了。


  可是，因为从根本上看，语言作为有声的意指（Bedeuten），既使我们扎根于我们的大地中，又把我们置入我们的世界中，把我们维系在我们的世界中，所以，对语言及其历史力量的沉思就始终是对此在本身具有赋形作用的行动。所以，那种追求词语的原始性、严格性和尺度的意志就不是什么美学的把戏，而是一项深入到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之本质核心中的工作。


  但就在基本词语中间发生的历史性的含义偏移而言，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我们上面所谓的主要轨道呢?我们可以用“真理”一词为例来予以解说。倘若没有对这些联系的洞识，我们就还不能了解真理问题的特性、困难以及激烈性，从而也不可能理解尼采关于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最深刻的困境。


  “色彩理论也是歌德在科学领域里的一个成就”——这个陈述句是真的。以这个句子，我们便有了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真理”。2×2＝4这个句子是真的。我们以这个句子就有了一个“真理”。所以，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真理：日常生活中的论断，自然科学的真理，以及历史科学的真理。为什么这些真理是名副其实的呢?那是因为它们一般地并且从一开始就满足一种“真理”所包含的东西。后者就是使一个真的陈述成为一个真的陈述的东西。正如我们把正义的东西的本质称为“正义”，把懦弱者的本质称为“懦弱”，把美的东西的本质称为“美”，同样地，我们必须把真实之物的本质叫作“真理”。但是，真理，被理解为真实之物的本质的真理，只是一种真理而已；因为某物的本质乃是一切具有这种本质的东西——在眼下情形下就是一切真实之物——都与之相一致的那个东西。如果真理表示真实之物的本质，那么，这种真理就只是一种真理而已，那么，谈论复数的“真理”就将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我们已经有了“真理”一词的两种根本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含义。如果“真理”一词的含义不允许有多重性，那么，它命名的就是真实之物的本质。相反地，如果我们取这个词的多重含义，那么，“真理”一词所指的就不是真实之物的本质，而总是指一个真实之物本身。一个事物的本质可能特别地或者唯一地被把握为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切满足这个本质的东西所具有的。如果我们遵循这种可能的、但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原始的关于本质的观点——亦即认为本质就是对杂多有效的单一，那么，有关“真理”这个本质词语，我们就很容易得出如下看法：


  因为从每一个真命题本身中都可以说出真实存在（Wahrsein），所以，在一种简略的思想和言说中，真实之物本身也就可以被叫作一种“真理”。但这里所意指的却是某个真实之物。真实之物现在干脆被叫作“真理”了。“真理”这个名称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是有歧义的。真理既指单一本质，也指与这个本质相符的杂多。语言本身就具有趋向于这种歧义性的独特倾向。因此，我们早就不断地碰到这种歧义性。这种歧义性的内在根据是：只要我们一说话，亦即说，只要我们通过语言与存在者打交道，从存在者出发并且返回到存在者来说话，则我们所意指的多半就是存在者本身。存在者向来就是这个或那个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同时，这个存在者本身向来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者，也就是说，它向来就是归于这样一个种和属、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存在者。这座房子本身归于“房子”这个种，具有“房子”这个本质。


  当我们意指真实之物时，我们当然也一道在理解真理的本质。如果我们应当通过意指真实之物来了解我们所面对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理解真理的本质。尽管本质本身并没有特意而特别地得到命名，而始终只是一道和预先得到命名的，但命名着本质的“真理”这个词却是为真实之物本身所需要的。这个表示本质的名称滑入我们对具有这种本质的东西的命名之中。这样一种滑入是由以下事实促成的，即：我们多半让自己受到存在者本身的规定，而不是受存在者之本质本身的规定。


  因此，我们思考基本词语的方式就活动在两个主要轨道上面：一是本质轨道，二是背离本质、但又回涉于本质的轨道。但对于这个看来简单的事实，人们却用一种与我们传统的西方逻辑学和语法学一样古老的解释，把它搞得更为简单、因而也更为流俗了。人们说，本质，在这里就是真实之物的本质，亦即使每一个真实之物成为这样一个真实之物的东西，乃是多数有效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das Viel-und Allgemeingültige），因为它对于许多真实之物都是有效的。本质之真理无非就在于这种普遍有效性。所以，真理作为真实之物的本质就是普遍之物。然而，作为复数，作为“各种真理”、个别的真实之物、各个真实命题，“真理”却是归属于普遍之物的“各种情形”。没有比这一点更清晰的了。不过，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清晰性和透明性，其中有这样一种透明性，它的存在乞灵于以下事实：看来透明的东西其实是空洞的，对此要尽可能少作思考，以此方式来排除模糊性的危险。而当人们把某个事物的本质标识为普遍概念时，情形就是这样的。在某些领域内（而不是在所有领域内），某物之本质对许多个别之物有效（此即多数有效性），这乃是本质的一个结果，但并没有触及本质的本质特性（Wesentlichkeit）。


  把本质与普遍之物的特征（哪怕作为一个仅仅在有限情形下才有效的本质结果）等同起来，这种做法倘若没有从几个世纪以来堵死了一条通向一个关键问题的道路，它本身或许并不是那么灾难性的。真实之物的本质适合于个别的陈述和命题；而个别的陈述和命题相互之间在内容和构造方式上面是完全不同的。真实之物向来都是各个不同的东西，而本质作为普遍之物，亦即对于许多事物有效的东西，却是“一”（Eines）。但现在，这个普遍有效的东西、亦即对相关的许多事物有效的东西，却被搞成绝对普遍有效的东西。所谓“普遍有效的”，现在不再仅仅意味着：对许多相关的个别事物是有效的，而是自在地一般地始终有效的东西，是不变的、永恒的、超时间的东西了。


  于是就得出了关于本质之不变性的命题，因而也就有了关于真理之本质的不变性的命题。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在形而上学上却是不真实的。从许多真命题的个别“情形”出发来看，真实之物的本质就是那个东西，杂多在其中达到符合一致。杂多在其中达到符合一致的东西对杂多来说必定是“一”，是同一者。但由此决不能得出如下结论：本质在自身中不可能是可变的。因为，假如真理之本质是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的东西就可能总是一再成为对杂多有效的“一”，而无损于变化。可是，在变换中坚持下来的东西乃是那个在其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的不可变者。这样一来，本质的本质特性，本质的不可穷尽性，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本质的真正自身性和同一性也就得了肯定。这种自身性（Selbstheit）和同一性（Selbigkeit）与千篇一律的空洞同一性是明显不同的，只要本质始终仅仅被看作普遍之物，则本质的统一性就只能被思考为这种真正自身性和同一性。要是人们在关于真理之本质的同一性的理解方面依然以传统逻辑学为指导，人们就立即会说（而且在这个立场上是正确的说法）：关于本质之变化的观念将导致相对主义；对所有人来说都只有同一种真理；任何一种相对主义都将摧毁普遍秩序，导致纯粹的任意和无序状态。但是，这样一种反对真理之本质变化的意见，其正当性却取决于其中所预设的关于一和同一（即人们所谓的绝对者）的观念的合法性，而且也取决于把本质之本质特性规定为多数有效性的做法的正当性。认为本质变化会导致相对主义，这种反对意见始终只有在对绝对者之本质和本质之本质特性的错误认识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我们插入上面这样一段话，想必已经足以把尼采在探讨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时所理解的“真理”的内涵展开出来了。按照上面的解释，我们首先必须问：在尼采探讨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上下文中，“真理”一词是在何种意义轨道上活动的呢?答案是：在背离本质的轨道上。这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激起惊恐的基本问题中，尼采却没有在一种对真实之物的本质的探讨意义上达到关于真理的真正问题。这个本质被预设为不言自明的。在尼采看来，真理并不是真实之物的本质，而是符合真理之本质的真实之物本身。尼采并没有提出真正的真理问题，关于真实之物之本质以及本质之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真理之本质变化的必然可能性的问题，从而也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的领域展开出来。认识到这一事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对于判别尼采在关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首要地，对于我们从原则上估量和测度尼采哲学整体所占有的追问之原始性的程度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尼采思想中，关于真理之本质的问题付诸阙如，这乃是一种独特的耽搁，它不能仅仅归咎于尼采，也不能首先归咎于尼采。实际上，这种“耽搁”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无所不在，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


  许多思想家致力于真理概念的探讨。笛卡尔把真理解释为确信；与此转折不无关联，康德区分了一种经验的真理与一种先验的真理；黑格尔重新规定了抽象真理与具体真理之间的重要区分，即科学真理与思辨真理之间的重要区分；尼采则说，“真理”就是谬误。所有这一切都是思想的追问活动的重要进展。然而！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没有触及真理之本质本身。不论尼采与笛卡尔相距多远，不论尼采多么强调他与笛卡尔的这种距离，他在本质方面却是接近于笛卡尔的。不过，倘若人们把有关“真理”一词的语言用法强行固定在对其意义轨道的严格遵守上，那就未免迂腐了。因为作为基本词语，它同时也是一个普遍词语，因而已经落入语言用法的草率马虎中了。


  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追问，尼采所理解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曾回答说：他指的是真实之物。但什么是真实之物呢?在这里，那个符合真理之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种本质本身是在哪里得到规定的呢?真实之物就是真实存在者，事实上现实的东西。这里所谓“事实上”[76]指的是什么呢?答曰：是事实上被认识者。因为我们的认识是那种本来就可能是真的或者假的东西。真理乃是认识之真理。认识本就是真理之家，以至于可以说，一种不真的认识是不能被视为认识的。但认识是我们通达存在者的一种方式；而真实之物就是真正被认识者，是现实之物。唯在认识中通过认识并且对认识而言，真实之物才被确定为某种真实之物。真理属于认识之领域；在此领域中作出关于真实之物和不真实之物的决定。而且，根据认识之本质的界定方式，真理的本质概念也得到了规定。


  作为关于某物的认识，我们的认识始终是一种对有待认识者的适应，一种“以……衡量自身”（Sichanmessen an…）。按照这种衡量特征，在认识中就包含着与某种尺度的关联。这种尺度，就如同我们与它的关联，可以按不同方式来解释。为说明认识之本质的各种解释可能性，我们要识别两个根本不同的种类的主要特征。作为例外，而且为简便起见，我们在此要利用两个名称，它们表示的意思无非是我们在这里要从中确定下来的东西，即：“柏拉图主义”中的认识观与“实证主义”中的认识观。


  



第20节 柏拉图主义中的真理与实证主义中的真理。尼采根据对虚无主义的基本经验倒转柏拉图主义的努力


  我们说柏拉图主义而不说柏拉图，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采用一种原始而详细的方式，通过柏拉图的著作来证明相关的认识观，而只是想大致地端出由他的著作所规定的某个特征。认识是对被认识者的适应。什么是被认识者呢?那就是存在者本身。存在者本身何在?存在者之存在是从哪里得到规定的呢?根据理念（Ideen）并且作为ἰδέαι［相］。它们“是”那种被觉知的东西；当我们注视事物，看事物本身看起来如何，看事物给予自身什么，亦即看事物的什么存在（Was-sein）（τὸ τί ἐστιν），这时候，事物就被觉知了。使一张桌子成为一张桌子的东西，即桌子存在（Tisch-sein），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不能用身体上的肉眼，而是要用心灵看。这种看就是对一个事物所是的东西的觉知，即对这个事物的理念的觉知。如此这般被看见的东西是一个非感性之物。但因为正是根据如此这般被看见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认识感性之物（在此就是作为桌子的感性之物），所以，非感性之物同时又高于感性之物。它是超感性之物（das Über-sinnliche），是真正的什么存在和存在者之存在。因此，认识必须以超感性之物、理念来衡量自身；认识必须看到并非感性可见的东西，一般讲来，就是必须把它带到自身面前，亦即把它表象出来。[77]认识乃是表象着以超感性之物来衡量自身。纯粹的、非感性的表象，在一种与被表象者的具有中介作用的关系中展开出来的表象，被叫作θεωρία［理论］。认识本质上是理论性的。


  这种把认识理解为“理论”认识的观点是以一种特定的存在解释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认识观点只有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才有意义和合法性。因此，传布一种“永恒不变的科学之本质”，要么只是一种纯粹的套话而已，连自己都不对它所说的东西当真，要么就是一种对西方知识概念的起源的基本事实的错误认识。“理论”（Theoretisches）不仅区别于“实践”（Praktisches），不同于“实践”，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基本存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同样也适合于总是与“理论”分离开来的“实践”。两者以及它们的分离，只有根据当时相关的存在之本质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在形而上学上才能得到理解。实践向来不是根据理论而变化的，理论也不是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倒不如说，两者始终同时从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而来发生变化。


  实证主义的认识解释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认识解释。虽然在实证主义那里，认识也是一种衡量，但是，表象活动必须首先、而且不断地遵守的尺度却是另一种尺度了：那是首先摆在我们面前并且不断在我们面前被预先设定的东西，即positum。在感官感觉中被给予的东西，即感性之物，就被视为这样一种东西。在这里，符合的方式也是一种直接的表象（即“感觉”），后者是通过一种具有中介作用的对以感觉方式被给予的东西的相互关联（即判断）而得到规定的。判断的本质本身又是可以得到不同解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不拟深究了。


  我们用不着现在就忙着把尼采的认识观点固定在上述两个基本方向（即柏拉图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一上面，或者把它固定在这两个方向的混合形式上，在此我们已经可以说：“真理”一词对尼采来说意思就如同真实之物，而后者又意味着事实上被认识的东西。认识乃是对最广义的现实的一种理论-科学的把握。


  一般地，这就是说，尼采关于真理之本质的观点保持在西方思想的悠久传统的领域里面，尽管他对此观点的特殊解释远远地偏离了先前的解释。但是，同样联系到我们关于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特殊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根据我们所做的对主导性的真理观的揭示，在这里被带入关系之中的东西，用更严格的讲法，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艺术，另一方面是理论科学的认识。艺术，尼采从艺术家角度来理解的艺术，乃是一种创造，而且这种创造是与美相关联的。相应地，真理就是认识的关联对象。因此，我们所讨论的激起惊恐的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就必须被理解为艺术与科学认识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被理解为美与真的关系。


  然而，何以这种关系在尼采看来是一种分裂呢?何以对尼采来说，艺术与认识，一般地讲就是美与真，进入一种突出的关系之中了呢?的确，这并不是出于一些完全外部的原因，一些对通常的文化哲学和文化科学来说决定性的原因，即：存在着艺术，此外也存在着科学，两者都属于文化，如果人们想建立一个文化体系，那么也就必须说明这些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倘若尼采的提问方式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提问方式，意在建立一个文化现象和文化价值的严格体系，那么，对这种提问方式来说，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就决不可能成为一种分裂，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了。


  为了认识艺术与真理在尼采那里究竟如何可能而且必定进入一种突出的关系之中，让我们从对他的真理概念的重新说明出发；因为关于这种关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艺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讨论。而为了更准确地刻画尼采的真理概念，我们就必须问，他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认识的，他把什么东西设定为认识的尺度。尼采的认识观点与我们上面刻画过的认识解释的两个基本方向（即柏拉图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在为他的第一部著作做准备工作时（1870—1871年）写的一则简短评论中，尼采曾说：“我的哲学乃是一种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距真实存在者越远，它就越纯、越美、越好。以显象中的生命为目标”。（《全集》，第九卷，第190页）这是这位思想家对他整个后期哲学基本立场的一个令人惊奇的预见，因为他在最后的创作岁月里的努力，无非就是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当然，我们不可忽视，尼采早期的这种“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与他最后在《偶像的黄昏》中达到的立场还是十分不同的。但根据尼采本人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他的真理观，亦即他关于真实之物的观点，作更为鲜明的规定了。


  在柏拉图主义看来，真实之物，即真实存在者，就是超感性之物，即理念。与之相反，感性之物就是μὴ ὄν［非存在者］；后者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存在者，即οὐκ ὄν，而是意味着μή——虽然并不是绝然一无所有，但也不能被称为存在者的东西。倘若感性之物可以被命名为存在者，那么，它就必定是以超感性之物为尺度的；不存在者是从真实存在者那里获得存在的影子和剩余的。


  于是，所谓把柏拉图主义倒转过来，这也意味着把尺度关系颠倒过来；在柏拉图主义那里仿佛处于低级位置、并且要以超感性之物为衡量尺度的东西，现在必须移动到高级位置上面，而且必须反过来，使超感性之物为感性之物效力。在这种倒转的实行过程中，感性之物变成了真正存在者，亦即变成了真实之物，变成了真理。真实之物就是感性之物。这乃是“实证主义”的学说。然而，就像人们多半喜欢做的那样，把尼采关于认识的观点以及关于认识所包含的真理的观点宣布为“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匆忙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他完成真正的颠倒的成熟岁月里，在他为计划中的主要著作《强力意志》而忙碌的时期之前，也就是在1879年至1881年之间，尼采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种极端的实证主义，而这种实证主义经过转换，也被采纳到他后期的基本立场中了。但事关宏旨的恰恰就是这种转换。就对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倒转而言，情形就更为如此。在这种倒转中，尼采完成了最独特的哲学思想。对尼采来说，彻底地思考柏拉图哲学，这从早期开始就已经是一项从两个不同方面困扰着他的任务。尼采原先身为古典语文学家，这种职业把他带向柏拉图，部分地通过他的教务，但首要地是通过他对柏拉图的哲学爱好。在巴塞尔时期，尼采曾作过多次关于柏拉图的讲座，诸如1871—1872年间和1873—1874年间的《柏拉图对话研究导论》，以及1876年的《柏拉图的生平和学说》等（参看《全集》，第十九卷，第235页以下）。


  但在这里，人们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叔本华的哲学影响。叔本华本人的确有意识地并且明确地把他的整个哲学建立在柏拉图和康德基础上。因此，在其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年）的序言中，叔本华写道：


  “所以，要彻底认识本书所阐述的思想，康德哲学乃是一个前提，这在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此外还有读者已经逗留于神圣的柏拉图的学派中了，那么他就作了更好的准备，并且更易于接受我的哲学了”。进而，叔本华还把古印度的吠陀（Vedas）举为第三个因素。我们知道，叔本华完全曲解了康德哲学，把它变得十分粗糙了。同样地，他也粗暴地曲解了柏拉图哲学。面对叔本华对柏拉图哲学的粗糙化，作为古典语文学家和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尼采自始就并不像他面对叔本华的康德解释时那样束手无策，毫无抵抗力。早在青年时代（通过他在巴塞尔的讲座），尼采就已经达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独立性，因而他的柏拉图解释也获得了比叔本华更高的真理性。首要地，尼采拒斥叔本华把对理念的把握解说为简单的“直觉”的做法。尼采强调指出：对理念的把握是“辩证的”。叔本华有关理念的把握方法是直觉的看法起源于一种误解，那就是他对谢林关于作为形而上学认识之基本行为的“理智直观”的学说的误解。


  不过，这种更多地以语文学和哲学史为定向的关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解释虽然有所裨益，但还不是尼采在哲学上深入探讨柏拉图哲学并且对之进行辨析的决定性道路。这也就是说，它还不是尼采经验和洞察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的必要性的决定性道路。尼采的基本经验乃是他不断增长的对我们的历史的基本事实的洞察。对尼采来说，这个基本事实就是虚无主义。尼采一再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此在的这种基本经验。对于盲者来说，对于那些不能观看而且首先是不想观看的人来说，尼采的话听起来是极度轻佻的，犹如一阵躁狂的喧哗。但是，如果我们估计到他这个洞识的深度，并且考虑到虚无主义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多么切近地折磨着他，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尼采的话几乎是温和平静的。尼采用来标识虚无主义事件的重要公式之一叫做：“上帝死了”。（现在可参看拙著：《林中路》，1950年，第193—247页）[78]“上帝死了”这句话决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定理，而是表示关于一个西方历史事件的基本经验的公式。


  唯有在这种基本经验的指引下，尼采所谓“我的哲学乃是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的说法才获得了它的幅度和强度。因此，尼采对真理之本质的解释和理解也必须在这种广大视野里得到把握。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应当来回想一下，尼采理解的虚无主义是什么，唯在何种意义上这个名词才可以被用作一个历史哲学的名称。


  以虚无主义这个名词，尼采指的是一个历史性事实，亦即这样一个事件：最高价值自行贬黜，一切目标都已被消除，一切价值评估相互对立起来，颠来倒去。对于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尼采曾作了如下描写：


  
    “人们说服从自己心灵的人是好人，但也说仅仅听从自己责任的人是好人；


    人们说温顺、和解的人是好人，但也说勇猛、不屈和严厉的人是好人；


    人们说对自己毫无束缚的人是好人，但也说战胜自己的勇士是好人；


    人们说绝对爱好真实的人是好人，但也说虔敬的人、把事物美化的人是好人；


    人们说听从自己的人是好人，但也说虔信的人是好人；


    人们说正派、高贵的人是好人，但也说不鄙薄、不傲视的人是好人；


    人们说好心肠、避免争斗的人是好人，但也说渴望争斗和胜利的人是好人；


    人们说事事争先、不甘落后的人是好人，但也说不争不求、无所意愿的人是好人”。


    （尼采作于《快乐的科学》时期的未刊稿，1881—1882年；《全集》，第十二卷，第81页）

  


  不再有任何目标，能够把民众的历史性此在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能够使一切力量为着这个目标发挥出来；不再有任何这样的目标，这就是说，不再有任何一个目标同时而且首先具有这样一种强力，它能够借此强力把此在一体地逼入其领域之中，并且使之创造性地展开出来。尼采理解的目标设定就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秩序安排的形而上学任务，而不只是对暂时的何去何从的说明。但一种真正的目标设定同时必须对目标作出论证。这种论证不能仅仅是“在理论上”证实对目标设定有效的理性根据，不仅仅在于证实目标设定是“逻辑上”必然的。目标论证是一种奠基，其意义就在于唤醒和释放那些强力，那些赋予所设定的目标以提高一切和控制一切的约束性力量的强力。只有这样，历史性此在才能在由目标所开启和划定的领域内原始地成长。最后（亦即原初地），这里也包含着那些力量的增长，它们承担和激励着对新领域的准备、对新领域的先行探索以及对在新领域中展开出来的东西的扩建的任务，并且使这种准备、探索和扩建大胆地进行。


  当尼采谈到虚无主义，谈到目标和目标设定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所有这一切。但即使在他一开始解除整个地球上的一切秩序时，尼采也看到了这样一种目标设定必然要求的作用范围。它不能仅仅关系到个别的团体、阶层和宗派，也不能仅仅关涉个别国家和民族，它必须至少是欧洲的。不过，这意思并不是说：它是国际的。因为在创造性的目标设定及其准备的本质中包含着这样一回事：它作为历史性的目标设定，只有在以个别民族为形态的人类的完全历史性的此在的统一性中才能行动和持存。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与其他民族的隔离。目标设定本身就是争辩，就是发起斗争。而真正的斗争是那种斗争，在其中参加斗争者得以相互提高，并且从自身中发挥出达到这种提高的强力。


  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历史性事件以及为彻底克服虚无主义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沉思，亦即对在此必需的形而上学基本态度的沉思，对激发和准备这些条件的途径和方式的深思，尼采有时称之为“伟大的政治”。[79]这听起来犹如“伟大的风格”。如果我们把两者当作原始地共属一体的东西放在一起来思考，那我们就保证能够避免对它们的本质的误解。所谓“伟大的风格”并不追求一种“审美文化”，所谓“伟大的政治”也不追求一种剥削性的、强力政治的帝国主义。伟大的风格只有通过伟大的政治才能创造出来，而伟大的政治在伟大的风格中才有其最内在的意志法则。尼采关于伟大的风格说了些什么呢?


  
    “什么构成伟大的风格?就是对其幸福与不幸的控制：——”（关于《查拉图斯特拉》一个独立续篇的若干草稿和想法，作于1885年；《全集》，第十二卷，第415页）


    对幸福的控制！这是最艰难的事体。对不幸的控制，必要时是可以做到的。但对幸福的控制……

  


  在1880年至1890年期间，尼采是以“伟大的风格”为尺度并且在“伟大的政治”视野内进行思考和追问的。我们必须看到他的追问的这种尺度和这种幅度，才能理解《强力意志》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内容，亦即他对这样一种认识的描述：此在的基本力量，这种设定目标的基本力量的可靠性和强力，乃是缺失的。为什么缺失这样一种为创造性地获得在存在者中间的位置所需要的基本力量呢?答案是：因为它长期持续地被削弱了，并且被颠倒为它的反面了。此在基本力量的主要虚弱化就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建立目标的力量的诽谤和贬低。而这种对创造性生命的诽谤的原因又在于：在生命之上被设定了那种要求否定生命的东西。这种要求，这种理想，就是超感性之物，它被解释为真正存在者。这种对存在者的解释是在柏拉图哲学中完成的。理念学说就是对那个理想的论证，也就是对超感性领域在规定和战胜感性领域方面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优先地位的论证。


  这里出现了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新解释。它是根据对虚无主义事实的基本经验得出来的。它在柏拉图主义中看到了虚无主义（即对生命的否定）之升起的可能性的原初的和决定性的原因。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无非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而作为柏拉图主义，它就是虚无主义。不过，仅仅指出尼采对基督教的虚无主义倾向的反对立场，我们还没有完全穷尽他对这个历史性现象的总体立场。尼采的目光过于尖锐，但也过于自负，以至于他认识不到，也不能承认：他自己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他的追问活动的正直和纪律，乃是几百年以来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结果。我们只从众多证据中举出下面两个：


  
    “正直，作为长期道德习惯的后果：对道德的自我批判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现象，即一个道德性事件”。（《全集》，第十三卷，第121页）


    “我们不再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基督教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住得离它太远，而是因为我们住得离它太近了，还更是因为我们已经从它那里成长起来了——这乃是我们更严格和更讲究的虔诚本身，现在它禁止我们继续成为基督徒。——”（《全集》，第十三卷，第318页）

  


  在对虚无主义的沉思所采取的视野里，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它不是简单地、几乎机械地用一种认识论观点来替换另一种认识论观点，即实证主义的观点。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首先意味着：动摇作为理想的超感性领域的优先地位。存在者是什么，不能根据它应当是什么和可以是什么来估量。但同时，在对理想哲学的反转中，在对应当之物和应当（Sollen）的设定的反转中，这种倒转也意味着：对存在之物的寻找和确定，即要追问什么是存在者本身?如果应当之物是超感性之物，那么，起初非应当地（sollenfrei）被把握的存在者本身——存在者之所是——就只能是感性之物。但由此还没有给出感性之物的本质何在；对它的规定被放弃了。相反地，真实存在者、真实之物的领域已经得到了确定，因而真理的本质也已经得到了确定；但就像过去一样，而且就像在柏拉图主义中一样，真实之物是要通过认识的途径来获得的。


  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是由力求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志引发和引导的。在这样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依然保留着一个与柏拉图主义共同的、被认为不言自明的信念：真理，亦即真实存在者，必须通过认识途径而获得保证。根据这种倒转，感性之物就是真实之物，感性之物作为存在者应当为此在之全新奠基提供一个基础领域，因此之故，关于感性之物的问题以及对真实之物和真理的确定就获得了一种提高了的意义。


  诚然，把真理、真实存在者设定为感性之物，这在形式上已经是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了，因为柏拉图主义断定超感性之物才是真正存在者。但是，这种倒转以及随之而来的把真实之物解释为感性地被给予之物的做法，必须从对虚无主义的克服的角度来理解。而那种决定性的艺术解释，如果它被设定为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话，也是在这同一个角度展开的。


  反对柏拉图主义，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真实存在者?而答案必定是：真实之物就是感性之物。


  反对虚无主义，我们必须开展创造性的生命（首先是在艺术中）；而艺术是从感性之物中进行创造的。


  我们现在才能清晰地看到：艺术与真理——两者的关系在尼采看来乃是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而且必定真正进入一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超出了人们在对两者的文化哲学解释中给出的比较关系。艺术与真理，创造与认识，在挽救和塑造感性之物这样一个主导性方面彼此相遇了。


  着眼于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这也就是说，着眼于对新的价值设定的奠基，艺术与真理以及对两者的本质的沉思获得了相同的分量。根据它们的本质，艺术与真理自发地在一种新的历史性此在领域里相聚在一起了。


  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何种关系呢?


  



第21节 柏拉图对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沉思的范围和语境


  根据尼采有关艺术家的指示，并且从创作者角度来看，艺术的现实性就在于肉身性生命的陶醉中。艺术家的塑造和表现本质上植根于感性领域。艺术是对感性之物的肯定。但根据柏拉图主义的学说，超感性之物却被肯定为真正存在者。顺理成章地，柏拉图主义和柏拉图就必然要把艺术——作为对感性之物的肯定——当作一个非存在者和不应当存在的东西来加以否定，把它当作一个μὴ ὄν［非存在者］来加以否定。对柏拉图主义来说，真理乃是超感性之物；在柏拉图主义中，真理与艺术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排除、对立和间离的关系，也就是分裂的关系。然而，如果说尼采哲学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因而真实之物是对感性之物的肯定，那么，真理就是艺术所肯定的同一个东西，即感性之物。对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真理与艺术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一致和谐的关系。倘若在柏拉图那里或许存在着一种分裂（这还是成问题的，因为并非每一种距离都能被理解为分裂），那么，这种分裂就必定会在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中消失，这就是说，它必定会在随着对这种哲学的扬弃而一道消失。


  可是，尼采却说，这种关系乃是一种分裂，甚至是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尼采对于这种激起惊恐的分裂的谈论，并不是在他对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倒转之前，而恰恰是在这种倒转对他来说已经断然确定的时期里。1888年，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写道：


  
    “相反地，人们借以把‘这个’世界［即感性的世界］称为虚假世界的那些原因，其实并没有证明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不可证实的”。（《全集》，第八卷，第81页）

  


  在同一个时期里（尼采这时说唯一真实的实在，即真实之物，乃是感性的世界），他就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写道：“即使到现在［1888年秋季］，我依然以一种神圣的惊恐面对着两者之间的这种分裂。”


  为了理解上面这句值得注意的关于艺术与真理之关系的话的隐秘意义，我们应采取何种途径呢?我们必须理解这种意义，因为唯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够在其特有的光亮中看清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或许正确的做法是从那种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也就是从柏拉图主义出发，因为在这种哲学的基本立场中，艺术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分裂至少表现为可能的。


  在柏拉图主义中，是否必然地、因而现实地存在着真理（或真实存在者）与艺术（以及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之间的一种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根据柏拉图的著作本身来裁定。如果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冲突，那它必定可以用一个命题来表达，这个命题在比较艺术与真理时应当道出与尼采对两者关系的评价和裁定相反的意思。


  尼采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柏拉图一定会断定：艺术比真理更少价值，亦即说，艺术比关于真实存在者的认识，比哲学更少一点价值。这样，在柏拉图哲学中，在这种往往被人们描述为希腊思想之顶峰的伟大哲学中，就必定出现了一种对艺术的贬降。这事竟发生在希腊人身上么?要知道还没有一个西方民族像希腊人那样肯定和创立过艺术呢！这确是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但它却是无可争辩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来描述一下（尽管只能简明扼要地）：在柏拉图那里这种扬真理而抑艺术的情况如何，何以必然会产生这种对艺术的贬降。


  但我们下面所做的说明的意图，决不是仅仅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意见。从柏拉图出发（在他看来艺术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纠纷），我们是想获得一种指示，以明确我们能够从哪里以及如何能够在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摸索到这种分裂。同时，通过这种途径，我们也就可以为“柏拉图主义”这个流行词语提供一种更丰满、更确定的意义。


  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问题一：对柏拉图来说，我们所谓的“艺术”处于哪些规定的范围内?


  问题二：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是在何种语境中得到探讨的?


  关于问题一。人们习惯于把τέχνη一词用作表示我们所谓“艺术”的希腊名称。τέχνη的意思，我们前面[80]已经作了说明。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希腊人根本就没有一个词语，是与我们用狭义的“艺术”一词所指的意思相合的。对我们来说，“艺术”这个词具有一种多义性，而且这种多义性并非出于偶然。身为思想和言说的能手，希腊人立即就把这种多义性置入多个不同的明确词语中了。如果我们以“艺术”一词首先是指对某物的熟悉意义上的一种能力，亦即一种有所精通的、因而控制性的知识，[81]那么，这对希腊人来说就是τέχνη。这种知识也包含了对某种行为的规则和做法的了解，但这在其中并不是本质性的方面。


  相反地，如果我们以“艺术”一词意指一种能力，一种训练有素的、几乎已成为此在的第二本性和基本方式的实行才能，即作为执行行为的能力，那么，希腊人说的是μελέτη［照料］，ἐπιμέλεια［关心］，意思乃是照料之细心（Sorgsamkeit des Besorgens）（参看柏拉图：《国家篇》，374）。这种细心（Sorgsamkeit）超出了经过训练形成的小心谨慎（Sorgfalt）；它是对一种向着存在者的集中展开状态的控制，是“烦忧”。[82]我们也必须把τέχνη的最内在本质理解为这种“烦忧”，才能够使之免受人们后来对它做的纯粹“技术的”解释。这样，μελέτη与τέχνη的统一性就标示着那种力求根据存在者本身来为存在者奠基的此在的抢先展开过程（Ent-schlieβung）的基本立场。


  再者，如果我们以“艺术”一词指的是在一种生产中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在一种制作中被制作的东西以及这种制作本身，那么，希腊人说的就是ποιεῖν［做、制作］和ποίησις［诗、诗歌］了。ποίησις这个词在突出意义上还保留着通过话语对某物的生产的意思，ποίησις作为“诗歌”（Poesie）主要成了表示语言艺术、诗歌艺术的名称，这就表明这种艺术在希腊艺术整体中是占有优先地位的。因此，柏拉图在表达和决断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时首先以优先方式讨论了诗歌艺术和诗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关于问题二。我们必须预先考虑一下，柏拉图是在哪里并且在何种语境中提出关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的。因为这种提问方式将决定我们对柏拉图关于艺术的多重沉思的整体内容的解释形式。柏拉图是在一个“对话”中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对话”的标题叫Πολιτεία［《国家篇》］，其中对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形态的“国家”作了长篇大论。因此，人们以为，柏拉图是在“政治上”追问艺术的，而且这种“政治的”提问方式必定会被带入与“美学的”提问方式，以及最广义的“理论的”提问方式的对立之中，或者就是被带入与后者的一种本质差异之中。由于柏拉图对艺术的追问是在与πολιτεία［国家］的联系中出现的，我们就可以把他的追问称为政治的追问，只不过，这时候，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然后必须说明什么是“政治的”。如果我们应当把柏拉图的艺术学说把握为政治的，那么，我们就只能根据在对话本身中关于π όλις［国家］之本质的概念来理解“政治的”这个词。这是必然的，更何妨这个长篇对话的整个结构和思路都意在表明，一切政治存在的主要基础和决定性本质都无非在于“理论”，也即在于对δίκη［正义］和δικαιοσύνη［正义、公正］的本质性知识。人们把这个希腊词语翻译为“正义”，由此错失了它真正的意义，因为“正义”这个说法立即就被置入道德领域之中，甚或就被置入单纯“法律”领域之中了。可是，δίκη却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原不是一个道德概念。[83]它在一切存在者合乎本质的安排角度命名着存在。诚然，δίκη正是通过柏拉图哲学而招来了道德意味；但更为必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一并抓住其形而上学意义，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看不到柏拉图这个关于国家的对话的希腊背景了。关于δίκη的知识，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安排法则的知识，就是哲学。所以，柏拉图整个关于国家的对话的关键性认识就是：δεῖ τοὺς φιλοσ όφους βασιλεύειν（ἄρχειν）：“哲学家本质上必然地要成为统治者”（参看《国家篇》，卷五，473）。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应当由哲学教授们来领导国家，而是说：承担和规定着共同体的基本行为方式必须建立在本质性的知识基础之上，前提条件当然是，这个共同体作为一种存在之秩序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而不是要从另一个秩序中接受其尺度的。历史性此在的这种自由的自身奠基要服从于知识之判决，而不是服从信仰之判决，因为所谓信仰，总是被理解为一种通过神性启示而被授权的真理宣告。一切知识根本上都维系于那个通过它自身而被置入光亮之中的存在者。对柏拉图来说，存在在“理念”中才成为可见的。理念乃是存在者之存在，因而本身就是真实存在者，即真实之物。


  因此，如果人们还想说，柏拉图在此是以政治方式追问艺术，那么，这话只可能意味着，柏拉图是着眼于艺术在国家中的地位、按照国家的本质和主要基础来评价艺术的，亦即是根据关于“真理”的知识来评价艺术的。这样一种对艺术的追问是极其“理论的”追问。政治的追问与理论的追问的区分在这里失去了任何意义。


  柏拉图关于艺术的问题却成了“美学”的肇始，这一事实的原因并不在于，柏拉图的追问根本上是理论的，亦即起源于一种存在解释，而倒是在于，“理论”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是建立在某种确定的存在解释基础上的。ἰδέα［相］，即所见的外观，是对存在的标识，而且是对那种观看而言的，后者在所看之物本身中认识到纯粹的在场状态。“存在”处于与……本质关联中，以某种方式等同于自身显示和显现，即ἐκφανές［闪耀者］的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84]人们对理念的把握，从其实行可能性方面来看（而不是从其目标设定方面来看），是建立在ἔρως［爱洛斯］基础之上的，后者在尼采美学中就是与陶醉相合的东西。在ἔρως［爱洛斯］中最受喜爱和渴望、因而被置入基本关联之中的理念，就是那个同时又最能闪烁的显现者和闪现者。这个同时也是ἐκφανέστατον［最能闪耀的东西］的ἐρασμιώτατον［最令人出神的东西］[85]，被证明为ἰδέα τοῦ καλοῦ，意即美的事物的理念，也就是美。


  关于美与爱洛斯，柏拉图主要是在《会饮篇》中作了讨论。而在对话《斐德罗篇》中，《国家篇》的提问方式与《会饮篇》的提问方式被结合在一起了，那是在一个原始基础上同时又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上被结合起来的。在《斐多篇》中，柏拉图以最严格和最完满的形式对艺术与美作了最深刻和最广泛的追问。这一点是需要提一提的，方能使我们不至于忘记，对我们来说眼下唯一重要的《国家篇》关于艺术的探讨，其实并不构成柏拉图这方面的沉思的全部。


  但在这篇关于国家的对话的主导问题的语境中，何以出现了艺术问题呢?柏拉图所追问的是共同体的结构，在整个共同体中，对这个整体来说，什么东西必定是引导性的，什么东西作为可引导的东西一道属于共同体的固有成分。这篇对话并没有描写出一个现成的国家形象，也没有设想出一个未来国家的理想，而是根据存在和人与存在的基本关系对共同体的内在秩序作了筹划。为了真正参与共同体生活，成为行动的此在，人们必须受教育；这种教育的尺度和基本原则在对话中得到了确立。而在进行这种追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是不是也属于共同体生活呢?如果是，那么情形到底如何?这个问题构成了《国家篇》第三卷（1—18）的对话课题。在那里，柏拉图初步向我们表明：艺术带来和给出的东西，始终都是对存在者的描绘；艺术并非无所事事，但它的生产和制作，即ποιεῖν，始终是μίμησις，即摹仿，是一种描摹和重描，一种虚构意义上的创作。因此，艺术本身就包含着不断欺骗和撒谎的危险。按照其行为的本质来看，艺术并不具有与真实之物和真实存在者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关联。由此就在原则上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共同体范围内并且对于共同体来说，艺术在功能形式和行为方式的等级秩序上并不占有最高的地位。如果要允许艺术出现在共同体内，那就要有一个条件：只有当艺术的作用受到了严格的界定时，只有当艺术行为服从于那些从国家存在的指导原则得出来的特定要求和指令时，才允许艺术出现。


  由此可见，关于艺术的本质以及艺术在国家中必然受到限定的作用，只有根据与那个作为尺度设立者的存在者的原始的和真正的关系才能得到裁定，也就是说，作出这种裁定的依据是那样一种关系，后者知道δίκη，知道与存在相关的嵌合与非嵌合是什么。[86]因此，在这些关于艺术与国家中其他功能方式的暂时对话之后，就出现了与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由此出现了关于对存在者的真实行为的问题，从而出现了真理问题。在通向这些对话的道路上，我们在《国家篇》第七卷开头碰到了柏拉图根据洞穴比喻对真理之本质的探讨。唯在这条漫长而宽广的道路上哲学作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支配性知识得到了规定之后，柏拉图才转回来，对他起先仅仅预示性地表达出来的句子以及那些关于艺术的说法作出论证。这是在《国家篇》的第十卷和最后一卷中做的。


  在那里，柏拉图向我们表明：首先，说艺术是μίμησις［摹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进而，为什么艺术按照这种特性只可能具有一种低级的地位。在那里（但只是在某个特定方面），柏拉图对艺术与真理的形而上学关系作了裁定。我们将简略地追踪一下《国家篇》第十卷的重要主题，而不拟亦步亦趋地描述具体的对话进程，此外，我们也不准备深究这里所处理的问题在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变化和尖锐化。


  一切艺术都是μίμησις［摹仿］，这话作为前提始终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用“摹仿”一词来翻译μίμησις。《国家篇》第十卷一开头就问：什么是μίμησις［摹仿］?我们很容易倾向于在其中寻找一个关于艺术的“原始”观念，或者寻找一个在人们所谓“自然主义”的艺术思潮意义上的片面的艺术观念。这种“自然主义”艺术就是对现成事物的描摹。我们必须首先避免这两种先入之见。但更为错误的是下面这种意见：人们以为，当柏拉图把艺术把握为μίμησις［摹仿］时，那是一个任意的预设。因为恰恰是通过第十卷中完成的对μίμησις［摹仿］之本质的揭示，柏拉图不仅要说明这个词语，而且也要返回去追究它所命名的事情的内在可能性及其主要根据。后者不外乎是希腊人关于存在者本身的基本观念，希腊人的存在理解。由于真理问题与存在问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所以对作为μίμησις［摹仿］的艺术的解释是以希腊的真理概念为基础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μίμησις［摹仿］才有其意义和分量，另一方面也才有其必然性。为了为我们下面的探讨确立正确的视野，上述说明是大有必要的。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东西，根据一种两千多年的思想和表象的传统习惯来看，差不多就只是老生常谈了。但从柏拉图的时代出发来看，一切都还是首次发现，还是决定性的言说。所以，为了配合这种对话的调子，我们最好暂时把我们的似乎更为伟大的聪明和“早已知道”的高傲态度搁置起来。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放弃完完全全地把对话的全部具体步骤都经历一遍的想法。


  



第22节 柏拉图《国家篇》：艺术（摹仿）与真理（理念）的距离


  让我们再确定一下我们的问题：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如何?处于这种关系中的艺术在哪里?艺术乃是μίμησις［摹仿］。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必须根据μίμησις［摹仿］的本质来测度。什么是μίμησις［摹仿］呢?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国家篇》，595c）：μίμησιν ὅλως ἔχοις ἄν μοι ε ἰπεῖν ὅτι ποτ’ ἐστίν；οὐδὲ γάρ τοι αὐτὸς πάνυ τι συννοῶ τί βούλεται εἶναι。“你能告诉我，总的看来，摹仿究竟是什么吗?因为，连我自己也完全弄不清楚，摹仿会是什么”。[87]


  两人就这样开始了对话，ἐπισκοποῦντες，“把目光牢牢盯在词语所命名的事情本身上面”，而且ἐκ τῆς εἰωθυίας μεθ όδου，“以他们习惯的方式追踪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希腊文“方法”一词的意思。[88]所谓习惯的做法，就是柏拉图所练习的那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追问。柏拉图在其对话中一再谈到这一点。方法，柏拉图那种追问的方式，在他看来从来都不是一种僵化的技巧，而不如说，它是随着向存在的深入推进而相应地展开出来的。所以，如果在我们眼下的段落中，这个方法被概括在一个重要命题中，那么，这样一种对柏拉图理念思想的刻画只吻合于柏拉图哲学的那个层次，即当他起草这个关于国家的对话时所达到的那个层次，但它决不是最高的层次。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语境来说，这种对方法的刻画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对此，苏格拉底（即柏拉图）说（596a）：εἶδος γάρ πού τι ἓν ἕκαστον ε ἰώθαμεν τίθεσθαι περὶ ἕκαστα τὰ πολλά，οἶς ταὐτὸν ὄνομα ἐ πιφέρομεν。“事关我们用同一个名称来称呼许多个事物的（περί）领域，我们总习惯于为我们设定（使之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εἶδος［爱多斯、外观］，当下唯一的这样一个”。[89]在这里，εἶδος［爱多斯、外观］并不是指概念，而是指某物的外观。在外观中，这个或那个事物并不在其特殊性中呈现、在场，而是在其所是中呈现、在场的。在场（An-wesen）意味着存在；因此，存在是在对外观的观看中被觉知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是有一个当下的外观被设定起来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会这样来设想上面这个应当能把方法概括地描写出来的句子：对于形形色色的个别事物，例如，对于个别的房子，理念（即房子）被设定起来了。可是，凭着这种关于柏拉图理念思想之特性的流俗观念，我们并没有把握住这种方法的核心。关键不仅仅在于对εἶδος［爱多斯］的设定，而在于找到那个开端（Ansatz），通过它，在多样个别性中与我们照面的事物才针对着εἶδος［爱多斯］的统一性而被设定起来，反过来，εἶδος［爱多斯］才针对着照面之物以及处于相互联系中的两者而被设定起来。被设定、被带入开端之中的，亦即为了观看而被设置起来和摆置出来的，不只是理念，而首先是与其统一的外观相联系的个别事物的多样性。因此，这种做法就是在多样个别事物与“理念”的当下单一性之间的一种确定，目的是为看见这两者并且规定它们的相互关联。


  在上述做法中，语言给出了本质性的指示。人根本上是通过语言与存在者打交道的。在词语中，而且就在直接被言说的词语中，有两种观点交织在一起：一种观点指向当下直接被称呼的东西，即这座房子、这张桌子、这张床，等等；另一种观点则指向这个个别事物在词语中作为什么被称呼——着眼于其外观，这个事物被称呼为房子。只有当我们根据这种解释来读解这个关于“方法”的句子，我们才能够了解柏拉图的全部意思。我们久已习惯于立即就着眼于其普遍性来观看多样个别事物。但在这里，多样个别事物作为这样一个东西是在其外观本身的视野中显现出自身的，这乃是柏拉图的一个发现。只有当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上面引用的关于“方法”的句子才会给我们正确的指示，为我们眼下要进行的对μίμησις［摹仿］追踪工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


  Μίμησις意指摹仿，亦即把某物描绘和生产得与另一个事物一模一样。摹仿是在生产领域里进行的，而这里所谓生产（Herstellen）是十分广义的。所以显而易见的第一点，是被生产物的一种多样性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而且不是作为任意多个事物的一种杂乱交错，而是作为我们已经以一个名称加以命名的许多个别事物。举例说来，τὰ σκεύη，即我们在许多房子里反复使用的“器具”，就是这样一种多样的被生产物。πολλαί πού εἰσι κλῖναι καὶ τρά πεζαι（596b）：“……那儿的床架和桌子，按数量来讲是多个，也即许多，而且按当下直接的表面现象来讲是多种多样的”。但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断定那儿有许多（而不是少量）现成的床架和桌子；而不如说，我们必须立即看到的唯一东西，乃是在这个断定中已经被一道设定的东西：那儿有许多床架，许多桌子，但恰恰只有一个床架的ἰδέα［相］，只有一个桌子的ἰδέα［相］。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外观的“一”都不只是按数量来看的“一”，而首先就是作为“一”和“同一”；这个“一”是在形形色色的架子中始终持存的东西，是保持其持存性的东西。在外观中，某个照面之物所“是”的东西显示出自身。所以，从柏拉图的角度看，存在就包含着持存性（Beständigkeit）。一切生成和变化的东西，作为非持存之物，都是不具有任何存在的。因此，在柏拉图主义看来，“存在”处于与“生成”和变化的绝对对立之中。与之相反，我们今人则有一个习惯，往往把变化、生成的东西也称为“实在之物”和真正存在者，而且恰恰只把这种东西称为“实在之物”和真正存在者。反之，当尼采言说“存在”时，他所指的“存在”始终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亦即是与“生成”相对立的——即使在他把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过来之后，情形亦然。


  ’Αλλὰ ἰδέαι γέ που περὶ ταῦτα τὰ σκεύη δύο，μία μὲν κλίνης，μία δὲ τραπέζης。“但对于这些器具的范围而言，‘理念’当然有两个，一是‘床架’在其中显示自身的理念，二是‘桌子’在其中显示自身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已经明确地指出：“理念”的持存性和同一性始终是περὶ τὰ πολλά，是“对于许多东西的范围而言而且作为许多东西的周围”，也就是说，它不是某种任意的不确定的持存性。不过，哲学的考察并没有到此结束，它只是获得了一种前景，由此才得以追问：这些与当下“理念”相关的多样被生产物（即器具）的情形如何?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对μίμησις［摹仿］有所经验。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已获得的视域内更清晰地环顾寻视，而且这种寻视又要以多样器具为出发点。它们不是简单地现成的东西，而是供使用或者径直在使用中的东西。就此看来，它们“存在着”；作为被生产物，它们是在同居者的共同生活中为一般的使用而被制作的。这些同居者就是δῆμος，即“民众”，是在那种公共的、相互熟识的、并且习以为常的共同生活意义上讲的。器具就是为这种共同生活而被制作的。生产这种器具的人，因此就被称为δημιουργός［创造者］，即着眼于δῆμος［民众］角度的生产出某物的工匠、制造者和制作者。在我们的语言中，我们还有一个词语来表示这种人，这个词语诚然已经很少使用了，而且仅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那就是德文中的“架子制作者”（Stellmacher）一词，意指制作架子的人，而架子在此指的是车辆骨架（Wagengestelle）——故有德文“车辆制造者”（Wagner）一词。说器具和架子是由架子制作者制造的，这哪里是什么特殊的智慧！当然不是。


  不过，对于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应当就它们的关联所具有的最简单的清晰性来加以深思。在这个角度，架子制作者生产架子这样一个日常的事实，却给予柏拉图这样一位思想家某些可供思考的东西。首先是这样一点：在生产桌子时，木匠的做法是πρὸς τὴν ἰδέαν βλέπωυ ποιεῖ，“通过同时对理念的观看”，他制作这张那张桌子。一张桌子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般地有什么样的外观，他已经“看在眼里”。而诸如一张桌子这样的东西的外观呢?从生产角度来看，这个外观的情形如何呢?木匠也生产出这个外观吗?不是的。οὐ γάρ που τήν γε ἰδέαν αὐτὴν δημιουργεῖ οὐδεὶς τῶν δημιουργῶν，“因为每一位工匠从来都不生产理念本身”。他如何也能用斧头、锯子和刨刀把一个理念制作出来呢！在这里，有一个终点（界限）显示出来了，它对于一切“实践”（Praktik）都是不可克服的，而且正是在“实践”本身为了能够成为“实用的”都需要的那个东西那里显示出来的。因为，与木匠用其工具不能制作出理念这个事实同样重要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必须看见理念，才能成其所是，即成为桌子的生产者。因此，一个作坊的领域本质上超出了由手工工具和被生产的器具围成的四面墙。作坊具有一种对外观的观望，对径直在手上和在使用中的东西的理念的观望。这个架子制作者是这样一个制作者，他必须在制作中观望着某种他本身不能制作的东西。理念是安排在他之前的，而他被安排在理念之后。可见，作为一个制作者，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是一个摹仿者了。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某种纯粹的“实践家”（Praktiker）之类的东西；“实践家”本身必然地而且自始就总是已经比实践家更多。这乃是柏拉图所谋求的基本认识。


  但另一方面，我们从器具由工匠制造这个事实中必须强调的另一个方面，它对希腊人本身来说是清晰地给定的，对我们来说却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恰恰是由于它的不言自明性——那就是：被制造的东西作为被生产的和先前并不存在的东西现在“存在”了。它“存在”（ist）。我们是理解这个“存在”的，而对之少有充分思量。对希腊人来说，被制造者的“存在”（Sein）是确定的，但对我们来说就不同了。被生产者“存在”，因为理念使它作为这样一个东西被看见，使它在外观中在场，使它“存在”。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被生产者本身才能被称为“存在着的”（seiend）。因此，制作——制造就意味着：使外观本身在另一个外观（即被制造者）中显示自身，把外观“生产”（her-stellen）出来，并不是把它本身制造（anfertigen）出来，而是让它显现出来。[90]惟就外观（即存在）在被制造者中显现着而言，这个被制造者才“存在”。一个被制造者“存在”，这就是说：在它身上显示出它的外观的在场状态。一个工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某物的外观推入感性可见性的在场状态之中。这样一来，似乎就已经充分界定了工匠真正制作的东西是什么和如何是，以及他不能制作什么。每一个生产可支配和可使用的器具和工具的人，都保持在那个对他具有引导作用的“理念”的领域里面：木匠看到桌子的理念，鞋匠看到鞋的理念。而且，每个工匠越是纯粹地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领域里，他就越有本事；要不然，他便是一个拙劣的工匠。


  但要是有一个人，ὅς πἀντα ποιεῖ，ὅσαπερ εἷς ἕκαστος τῶν χειροτεχνῶν（596c），“他生产任何一个个别的工匠（能制作的）一切东西”，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或许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令人害怕和惊奇的人。而事实上是有这种人的：ἅπαντα ἐργάζεται，“他生产一切东西”。他不仅能生产器具，ἀλλὰ καὶ τὰ ἐκ τῆς γῆς φυό μενα ἅπαντα ποιεῖ καὶ ζ[image: z207]α πάντα ἐργάζεται，“而且也能生产地球上出现的东西，植物和动物以及其他任何东西”；καὶ ἑαυτ όν，“甚至也包括他自己”，此外还有天和地，καὶ θεούς，“甚至诸神”，以及在天国和地狱中存在的一切东西。但这样一个凌驾于一切存在者之上，甚至凌驾于诸神之上的生产者，或许就是地道的神仙了！不过确实是有这种δημιουργός［创造者］，他并非什么怪物；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成这种生产。关键只在于，我们要注意τίνι τρ όπ[image: z208]ποιεῖ，“他是以何种方式生产的”。


  在思索被生产者和生产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τρόπος［方式］。我们习惯于把这个希腊词语翻译为“方式”（Weise und Art），这固然不算错，但却是不够的。τρόπος指的是：某人如何转变了方向，他转向何处，他停留在何处，他支持什么，他求助于什么并且维系于什么，他的目的何在。这在生产领域里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可以说，鞋匠做事的方式是不同于木匠干活的方式的。当然啰。但在这里，这种区别却取决于各个被生产的东西，也取决于由此出发预先规定好的材料以及这种材料所要求的加工。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生产方式中，仍然有同一种τρόπος起着支配作用。何以如此呢?这一点应通过我们眼下要跟踪的对话进程来加以澄清。


  Καὶ τίς ὁ τρόπος ο ὗτος；“而且何种τρόπος是那种”τρόπος，它使一种生产成为可能，使一种能在上面举出的、不再有任何限制的范围里把ἃπαντα（即“一切东西”）都生产出来的生产成为可能?这种τρόπος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依照这种τρόπος，人们无论在哪里都能立即进行生产。Τάχιστα δέ που εἰ ’θέλεις λαβὼν κάτοπτρον περιφέρειν πανταχ[image: z209]（596d），“但如果你干脆拿着一面镜子并且把它四处展示，那当然就最快了”。


  Ταχὺ μὲν ἥλιον ποιήσεις καὶ τὰ ἐν τ[image: z210] οὐραν[image: z210] ταχὺ δὲ γῆν，ταχὺ δὲ σαυτ όν τε καὶ τἆλλα ζ[image: z210]α καὶ σκεύη καὶ φυτὰ καὶ πάντα ὅσα νυνδὴ ἐλέγετο。“这时你将很快生产出太阳和天上的东西，也将很快生产出地球，生产出你自己以及其他动物、器具和植物，还有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切东西”。


  在这个对话转折点上，我们看到，首先把ποιεῖν——“制作”——思考为希腊意义上的“生产”（Her-stellen）是多么重要。这样一种对外观的生产由镜子来完成，镜子使一切存在者如其看起来的外观那样在场着。


  但同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种在生产的τρόπος［方式］方面的重要区分。这种区分首先给我们一个更清晰的δημιουργ ός［创造者］概念，因而也给我们一个μίμησις即“摹仿”概念。倘若我们想在某种不确定的制造意义上来理解ποιεῖν，即“制作”，那么，镜子这个例子就不会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镜子其实并不制造太阳。但如果我们以希腊方式把生产理解为理念的提供（即提供出某物在另一物中的外观，无论以何种方式），那么，镜子就在这种特定意义上生产出太阳。


  所以，关于镜子的四处展示及其照射，格劳孔也不得不立即同意：Ναί，“的确如此”，这是一种对“存在者”的生产；但他补充道：φαιν όμενα，οὐ μέντοι ὄντα γέ που τ[image: z211] ἀληθεί[image: z212]。（可是，这个在镜子中显示出来的东西）“只是看起来好像这样，而实际上并不是在无蔽状态中的在场者”（这就是说，它其实不是未受“纯粹外观”伪装的、未受假象伪装的在场者）。接着，苏格拉底就向他证明：καλῶς—καί εἰς δέον ἔρχ[image: z213]τ[image: z210] λ όγ [image: z208]，“好吧，那你就以这个说法走向（这件事情的）应有之义吧”。镜子的照射虽然把存在者作为自行显示的东西生产出来，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无蔽状态中的存在者，亦即非伪装状态中的存在者生产出来。这里出现了ὂν φαιν όμενον与ὂν τ[image: z209] ἀληθεί[image: z212]的相互对立，即作为自行显示者的存在者与作为无伪装者的存在者的相互对立。这里的情形决不是，作为“假相”和“虚假之物”的φαιν όμενον是一方，而作为“存在”的ὄν τ[image: z209] ἀληθεί[image: z212]是另一方；其实，两者都是ὄν，即“在场者”，只不过具有不同的在场方式。但自行显示者与无伪装者难道是同一的吗?既是又不是。作为在场的东西（房子），以及就它每每是一种在场而言，两者是同一者；不过，两者的τρόπος［方式］却是各个不同的。一方面是“房子”在自行显示中在场着，在镜子的金属平面上，并且通过这个金属平面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房子”却是在石头和木头中显示自身之际在场着。我们越是明确地抓住自身同一性，这种差异就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柏拉图在这里力求把握不同的τρόπος［方式］，也就是说，他同时而且首先力求规定那种“方式”，ὄν［存在者］本身以这种方式得以最纯粹地显示自身，以至于它不能通过另一个ὄν来表现，相反地，它的外观即εἶδος［爱多斯］就构成了它的存在。这种自身显示就是作为ἰδέα［相］的εἶδος［爱多斯］。


  至此已经得出了在场状态的两种方式：房子（即ἰδέα［相］）显示在镜子中，或者显示在现成的“房子”本身中。因此就必须区分和说明生产和生产者的两种方式。如果人们把任何生产者都叫做δημιουργός［创造者］，那么，用镜子照射的人就是一种特殊的δημιουργ ός［创造者］了。所以，苏格拉底继续说道：τῶν τοιούτων γὰρ ο ἶμαι δημιουργῶν καὶ ὁ ζωγράφος ἐστίν。“因为我相信，画家也属于这种生产者，即这种用镜子照射的人”。艺术家让存在者在场，却是让存在者作为φαιν όμενα［现象］“在另一个存在者的照射中显示自身”。οὐκ ἀληθῆ ποιεῖ ἂ ποιεῖ，“他并不把他所生产的东西作为无蔽的东西生产出来”。他并不生产εἶδος［爱多斯］。Καίτοι τρ όπ[image: z208]γέ τινι καὶ ὁ ζωγράφος κλίνην ποιεῖ。“可是，画家也不生产（一个）床架”——τρ όπ[image: z208]τινί，“以某种方式”。这个τρόπος［方式］在此意指ὄν［存在者］（即ἰδέα［相］）的在场方式，而且因此指的是作为ἰδέα［相］的ὄν［存在者］得以在其中被生产并且被置入在场状态之中的那种方式。这个τρόπος［方式］一方面是镜子，另一方面是被画出来的平面，再一方面又是桌子得以在其中在场的木头。


  我们会很快作出反应，说：有一些人制作“虚假的”事物，而另一些人制作“现实的”事物。但问题是：这里所谓“现实的”是什么意思?还有，木匠制造的桌子对希腊人来说是“现实的”桌子，是存在着的桌子么?换一种问法：木匠制造这张或那张桌子，任何一张桌子，他因此就在生产存在着的桌子吗?抑或这种制造是这样一种提供，一种决不能把桌子“本身”生产出来的提供?但我们已经听说，他也没有生产某物，他作为架子制作者用他的工具也不能生产什么：οὐ τὸεἶδος（τὴν ἰδέαν）ποιεῖ，“但他并不生产（诸如床架之类东西的）自在的纯粹外观”。他把这个纯粹外观预设为已经被给予他的东西，而且因此把它预设为已经呈送给他、对他来说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个εἶδος［爱多斯］本身到底是什么?联系到架子制作者所生产的个别床架来看，这个εἶδος［爱多斯］本身是什么呢?τὸ ε ἶδος…[image: z214] δή φαμεν ε ἶναι ὃ ἔστι κλίνη，是“外观，对于这种外观，我们却要说，它就是床架所是的东西”，因此就是它作为这种东西所是的什么（was）：即希腊文的ὃ ἔστἰ拉丁文的quid est，quidditas，我们德文的Washeit（什么性）。显然，这个“什么性”就是存在者中本质性东西，存在者由此才“是最先的和最后的”存在者，即τελέως ὄν（597a）。但是，如果工匠恰恰没有生产这种自在的εἶδος［爱多斯］，而是仅仅观看这个总是已经被呈送给他的东西，而且如果εἶδος［爱多斯］是存在者中真正的存在者，那么，工匠也就并不生产存在者之存在，而始终只是在生产这个和那个存在者——οὐχ ὃ ἔστι κλίνη，ἀλλὰ κλίνην τινά，“并不生产床架的什么存在（Wassein），而是生产某个床架”。


  可见，工匠尽管是在结结实实的现实性中活动，但也没有触及存在者本身，没有触及ὂν τ[image: z209] ἀληθεί[image: z212]［作为无伪装者的存在者］。所以，苏格拉底说：μηδὲν ἄρα θαυμάςωμεν εἰ καὶ τοῦτο（τὸἔργον τοῦ δημιουργοῦ）ἀμυδρ όν τι τυγχάνει ὄν πρὸς ἀλήθειαν，“因此我们丝毫不会奇怪，甚至连这个（由工匠制造的东西）在与无蔽状态的关系方面也表明自己为某种晦暗无力的东西”。床架的木头，房子的石块，虽然总是使ἰδέα［相］显露出来，但这种生产却是使ἰδέα［相］的原始光辉变得晦暗和无力了。所以，我们所谓的“现实的”房子就以某种方式掉落到与镜子中的房子形象或者一幅画相同的层面上了。希腊词语ἀμυδρόν［暗淡的、微弱的］是难以翻译的：一方面，它指的是一种对在场之物的晦蔽和伪装，但另一方面，这种晦蔽着的东西相对于无伪装之物又是一个无力和虚弱的东西，它并不具有存在者本身之在场的内在力量。


  只有到这里，对话才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苏格拉底由此才得以要求根据他们前面已经做的详细讨论来澄清μίμησις［摹仿］的本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要对前面的对话所获得的东西作一种更为鲜明的刻画和概括。


  对话一开始就确认：举例讲来，存在着许多个别的床架，它们放在房子里。这个“许多”是容易看见的，甚至当我们仅仅粗粗地寻视四周时，就能看见这个“许多”了。所以，在对话开头，苏格拉底（柏拉图）就以一种十分深刻的、反讽的方式说出下面这番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的话（596a）：πολλά τοι ὀξύτερον βλεπόντων ἀμβλύτερον ὁρῶντες πρ ότεροι εἶδον。“其实，那些以模糊的眼睛观看的人，比起那些目光较为敏锐的观看者来，更能看到多样和许多”。目光较为敏锐的观看者看到更少的东西，但因此却看到了本质性的和单一的东西。他们并没有迷失于单纯的始终无关紧要的多种多样。模糊的眼睛看到个别的和不同的床架的一种不计其数的多样性。敏锐的眼睛看到的则是另一种东西，即使它们仅仅逗留于一个唯一现成的床架那里，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在模糊的眼睛看来，许多（Viele）始终只是更多地成为一种多样（Vielerlei）——它被视为“许多”，被视为丰富；相反地，对敏锐的眼睛来说，单一的东西单一化了。在这样一种单一化（Vereinfachung）中，形成了本质性的多重之物。而这意思就是说：首先是（一个）由神生产出来的东西，（纯粹的）一个同一的外观，即理念；其次是由木匠制造出来的东西；再次是由画家所画的东西。单一的东西是在κλίνη［床架］一词中得到命名的，但是，τριτταί τινες κλῖναι αὗται γίγνονται（597b）。我们必须把这个句子翻译为：“这里以某种方式已经得出了第一个床架、第二个床架和第三个床架”。μία μὲν ἡ ἐ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 οὗσα，“因为在自然中存在的东西是一个”。我们发觉，我们这个翻译是行不通的。这里的φύσις，“自然”，该是什么意思呢?在自然中并不出现任何床架，床架并不像树和灌木那样生长。无疑地，对于柏拉图来说，以及主要在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开端那里，φύσις还意味着涌现（Aufgehen），诸如玫瑰涌现出来，自发地开放和显示出来。而我们所谓的“自然”（Natur），地方风景，外部自然，只不过是本质性意义上的自然或φύσις的一个特定领域；本质性意义上的自然或φύσις指的是：自发地展开自身的在场者。φύσις乃是原初希腊表示存在本身的基本词语，其意思就是自发地涌现着、因而起着支配作用的在场状态（Anwesenheit）。


  ἡ ἐ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 οὗσα，“在自然中存在的床架”意思是指：在作为自发在场者的纯粹存在中现身的东西，这个自发地出现者对立于只有通过他物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ἡ φύσει κλίνη：作为它本身自发地从其纯粹外观中直接把自身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此这般在场的东西，乃是一个ε ἶδος［爱多斯］的纯粹的、不通过其他任何东西而直截了当地被看见的东西，也就是ἰδέα［相］。这种东西闪烁、涌现，即φύεἰ这是人所不能造成的事情。人不能把ἰδέα［相］生产出来，人只能被摆置到ἰδέα［相］面前。因此，对于φύσει κλίνη，苏格拉底说：ἣν φαῖμεν ἄν，ὡς ἐγ[image: z210]μαι，θεὸν ἐργάσασθαι，“我认为，对于这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说，已经有一个神把它呈送给我们，把它生产出来了”。


  μία δέ γε ἣν ὁ τέκτων。“但工匠制造的则是一个不同的床架”。μία δὲ ἣν ὁ ζωγράφος。“而画家完成的又是另一个床架”。


  一个床架的这种三重性，而且因此自然而然地，每一个现成的个别存在者具有的这种三重性，被概括在下面的句子中（597b）：Ζωγράφος δή，κλινοποιός，θε ός，τρεῖς ο ὗτοι ἐπιστάται τρισὶν εἴδεσι κλινῶν。“可见，画家、工匠和神，这三者都是ἐπιστάται［主管者］，它们获得、主管着床架之外观的三个方式”。其中每一个都主管着一种独特的自行显示方式，并且以自己的方法观看这种方式，都是这种方式的看管者，纵观和掌握着这种自行显示。如果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把εἶδος［爱多斯］翻译为“种类”（Art），即床架的三个种类，那我们就掩盖了决定性的东西。因为柏拉图的意图是要说明，在这里“同一者”（das Selbe）是如何以不同方式显示自身的，即要说明自行显示的三个方式以及在场状态的三个方式，因而也就是存在本身的三个变化方式。重要的是贯穿自行显示的基本特征的统一性（尽管有着种种差异），即：显出这样那样的外观并且在外观中在场。


  让我们注意一下在我们前面的考察中也往往伴随而来的东西：每当我们谈到真正的存在者，就总是已经谈论了ὄν τ[image: z209] ἀλήθεια［作为无伪装者的存在者］，谈论了“在真理中”的存在者。而在希腊意义上来理解，“真理”却意味着：无伪装状态，敞开状态，亦即是对于自行显示者本身而言的。[91]


  把存在解释为εἶδος，即在外观中的在场，乃是以对作为ἀλήθεια（即无伪装状态）的真理的解释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想正确地——亦即以希腊方式——把握柏拉图所理解的艺术（μίμησις［摹仿］）与真理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关注这一点。惟在此领域里才形成了柏拉图的问题。他的问题在此领域里获得了回答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里，在柏拉图对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的顶端，立即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各个个别事物的领域，例如对于床架，为什么神总是只让一个ἰδέα［相］出现呢?εἴτε οὐκ ἐβούλετο，εἴτε τις ἀνάγκη ἐπῆν μὴ πλέον ἢ μίαν ἐ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 ἀπεργάσασθαι αὐτὸν κλίνην（597c）。“或者是他不愿意，或者是有某种必然性迫使着他，使他除了一个在其外观中涌现出来的床架外不再允许什么了”。δύο δὲ τοιαῦται ἢ πλείους οὔτε ἐφυτεύθησαν ὑπὸτοῦ θεοῦ οὔτε μὴ φυῶσιν。“两个或者更多个这样的理念既不曾被神带出来，也总是不会出现的”。个中原因何在?为什么在诸理念中向来始终只是一个事物一个理念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的真实之物的本质，它的唯一性和不变性，由此对柏拉图的回答作一种简短的解释。


  倘若对于一个事物及其多样化，诸如房子和众多房子，树和众多树，动物和众多动物，神会让多个理念出现，那会出现何种情况呢?答曰：εἰ δύο μόνας ποιήσειεν，πάλιν ἂν μία ἀναφανείη ἧς ἐκεῖναι ἂν αὖ ἀμφότεραι τὸ εἶδος ἔχοιεν，καὶ εἴη ἂν ὃ ἔστιν κλίṽη ἀλλ’ οὐχ αἱ δύο。“倘若他并非让一个唯一的房子‘理念’出现，哪怕仅仅让两个‘理念’出现，那就又会出来一个‘理念’，它的外观又必定为前面两个‘理念’所拥有，而且床架或者房子的这个什么存在（Wassein）就又会是这一个，而不会是两个理念了”。可见这种统一性和唯一性属于ἰδέα［相］的本质。那么，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本质）的当下唯一性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并不在于：如果设定有两个理念，则它们就会让一个超越自己的更高理念出现；原因倒是在于：神，知道这种从多样性到统一性的表象上升的神，βουλόμενος εἶναι ὄντως κλ ίνης ποιητὴς ὄντως οὔσης，ἀλλὰ μὴ κλίνης τινὸς μηδὲ κλινοποιός τις，μίαν φύσει αὐτὴν ἔφυσεν（597d），“想成为本质性事物的本质性的生产者，而并不想成为某个个别事物的生产者，也不想成为如同架子制作者这样的生产者”。因为神想成为这样一个神，所以他就让诸如床架这样的事物“在本质的统一性和唯一性中出现”。那么，对柏拉图来说，理念之本质以及存在之本质的最终根据在哪里呢?答曰：在一个创造者的安排中。看起来，只有当这个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是一个向来唯一的东西，是一个“一”，而借此同时在对一个多样之物的统一性的表象中已经考虑到了那种对有关这个多样之物的表象活动的拔高，这时候，这个创造者的本质状态才有救了。


  对这种存在解释的论证归结于一个创造者的安排，归结于对一个总是把多样之物统一起来的“一”的预先设定。在我们看来这里就隐藏着一个问题：作为在场和让在场（Anwesenlassen）的存在是如何与作为统一者的“一”合为一体的呢?归结于一个创造主，是不是就包含着对这里所指出的问题的回答呢?或者，因为这里既没有深思过作为在场的存在，也没有着眼于作为在场的存在对这个“一”的统一作用作出规定，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尚未受到追问?


  我们今天把个别存在者视为向来“真正现实的”个别之物。而在柏拉图那里，每个个别存在者都是以三种外观方式显示自身的。因此，它就可能以三种方式被带向自行显示，亦即被创造出来。据此也就有了三种生产者：


  一、神。他让本质涌现——φύσιν φύει。他因此被称为φυτουργ ός［本质构成者］，[92]他照料并且准备好纯粹外观的涌现，以便人们能看见它。


  二、工匠。他是δημιουργὸς κλίνης［床的创造者］。他根据床的本质把一张床生产出来，但他是让床在木头中显现出来，这也就是说，他使床显现于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床架为着通常的使用向来作为这个个别床架而可供使用了。


  三、画家。他在画中使床架显示自身。他还能被称为一个δημιουργός［创造者］吗?他还是为δῆμος［城邦、城市］而劳作，还是为公共的共同生活和事物使用而劳作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像神那样提供出纯粹的本质（而倒是在颜料和布面上把它弄得灰不溜秋的），也没有把他所完成的东西本身提供给人使用。画家不是δημιουργός［创造者］，而是μιμητὴς οὖ ἐκεῖνοι δημιουργοί，“一个摹仿者，是那些为公共生活而劳作的生产者的摹仿者”。那么，什么是μιμητής［摹仿者］呢?摹仿者是ὁ τοῦ τρίτου γεννήματος ἀπὸτῆς φύσεως（597e）：他是ἐπιστάτης，“他主管和掌握着”一种方式，就是存在即ἰδέα［相］被带向外观即εἶδος［爱多斯］的方式。他所制造的画是τὸ τρίτον γέννημα，“是第三种带出方式”，ἀπὸ τῆς φύσεως，“根据第一性的ἰδέα［相］的纯粹涌现来计算”，是第三种带出方式。在他画出来的桌子中，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桌子一般，其实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桌子的ἰδέα［相］；而且，其中也显示出一个个别的木质架子，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显示出工匠真正制作的东西。不过，画上的桌子却把两者显示在另一个东西中，在颜料中，在某个第三者中。在这样一个媒介中不可能出现一张可用的桌子，这种外观也不可能纯粹地作为本身在其中显示出来。画家把“桌子”生产（her-stellen）出来而使之进入可见性之中的方式，比起木匠对桌子的生产来，更疏远于理念，更疏远于存在者之存在。


  为规定μιμητής［摹仿者］的本质，上面所讲的画家对存在及其纯粹可见性的疏远乃是决定性的。对希腊人或者柏拉图的μίμησις（摹仿）概念来说，关键并不是复制或者临摹，关键并不在于画家把同一个东西再次画出来，而倒是在于：画家恰恰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比工匠都更少能够做到复制。因此，如果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和“原始主义的”仿制和描摹观念强加给μίμησις［摹仿］，那就误入歧途了。摹仿乃是从属的生产（Her-stellen）。μίμητής［摹仿者］在本质上是由他的距离位置来决定的；这个距离位置则是从人们根据纯粹“外观”（即存在）来划分生产方式时所遵循的那个等级秩序中得出来的。


  但是，μιμητής［摹仿者］和μίμησις［摹仿］的这个从属位置尚未得到充分的界定。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画家以何种方式也从属于木匠。一张个别的“实在的”桌子呈现出不同面的不同景象。但在桌子的使用中，这些面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同一张桌子，是这张桌子。μή τι διαφέρει αὐτὴ ἑαυτῆς（598a），“他与自身（尽管有不同的景象）丝毫无别”。这样一个单一、个别、同一的东西，是木匠能制造出来的。与之相反，画家却始终只能从某个特定的位置把桌子收入眼帘。因此，他所生产的始终只是桌子显现的一个景象，一种方式。如果他从前面画桌子，那他就不能画它的背面了。他始终只是在一个φάντασμα（598b），在一个景象中把桌子生产出来。画家不仅根本不能生产任何一张个别的桌子供人使用，而且他甚至不能把这张个别的桌子完全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他作为μιμητής［摹仿者］的特征。


  但μίμησις［摹仿］却是一切艺术的本质。可见艺术本质上都是远离于存在的，是远离于直接和无伪装的外观的，是远离于ἰδέα［相］的。着眼于对存在的开启，也就是说，着眼于对存在的展现（使存在展现于无蔽者中，展现于ἀλήθεια［无蔽状态］），艺术乃是一个从属的东西（Nachgeordnetes）。


  那么，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处于与真理（ἀλήθεια［无蔽状态］）的何种关系中呢?答曰（598b）：πόρρω ἄρα που τοῦ ἀληθοῦς ἡ μιμητική ἐστιν。“所以艺术其实是远离于真理的”。艺术所生产的，并不是作为ἰδέα［相］（φύσις［自然］）的εἶδος［爱多斯］，而是τοῦτο εἴδωλον［这个小影象］，后者只是纯粹外观的假象。这里的εἴδωλον意指一个小的εἶδος［爱多斯］，这个“小”不光是在尺寸意义上讲的，而是指在显示和显现方式上的一种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存在者真正的自行显示的一点剩余，而且这一点剩余处于一个外来领域里，例如在颜料或者某种其他表现材料中。这种对生产方式的缩小乃是一种晦蔽和伪装。τοῦτ’ ἄρα ἔσται καὶ ὁ τραγ[image: z208]δοποι ός ε ἴπερ μιμητής ἐστἰτρίτος τις ἀπὸβασιλέως καὶ τῆς ἀληθεείας πεφυκώς καὶ πάντες οἱ ἄλλοι μιμηταί（597e）。“现在，如果说悲剧诗人是一位‘艺术家’，那他也将具有这种特性，他以某种方式处于第三位上，与那个掌握着纯粹存在之涌现的统治者隔了三层；根据其本质，他被排在离开真理（以及在纯粹观看中对真理的把握）的第三位上；其他‘艺术家’也都具有这种性质”。


  埃拉斯穆为我们留下了一句话，是刻画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艺术特征的。这句话道出的一个思想显然是在这位学者与这位艺术家的亲身对话中形成的。这话如下：ex situ rei unius, non unam speciem sese oculis intuentium offerentem exprimit：由于从其当下位置来显示个别事物，他，画家丢勒，就并不是把一个直接呈现在眼前的唯一的个别景象表现出来。相反地，我们可以补充说，由于他总是把当下个别事物显示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个别事物，他就揭示了诸如个别兔子的存在本身，即兔子存在，这个动物的动物存在。显然，埃拉斯穆这里的说法是反对柏拉图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人文主义者埃拉斯穆是熟悉我们上面讨论的这篇柏拉图对话以及其中关于艺术的段落的。而埃拉斯穆与丢勒能够进行这样的谈话，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存在领悟方面的一个转变正在进行中。[93]


  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来说，在存在者之在场状态的不同方式，因而也就是存在的不同方式的等级秩序中，艺术是远远低于真理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距离。但距离并不是分裂，尤其是当艺术——正如柏拉图想做的那样——被置于哲学（作为关于存在者之本质的知识）的领导之下时，就更是如此。柏拉图这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国家篇》第十卷进一步的内容，我们在此不拟讨论了。


  



第23节 柏拉图《斐德罗篇》：处于一种令人喜悦的分裂中的美与真理


  我们的出发点曾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尼采看来，艺术与真理之分裂的依据何在?这个分裂必定是在尼采通过哲学思考去把握艺术和真理的方式基础上对他显露出来的。按尼采自己的讲法，他的哲学乃是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假如在柏拉图主义中存在着艺术与真理的分裂，那么，对尼采来说，也必定要通过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性扬弃，这种分裂才会消失。但我们刚刚看到，在柏拉图主义中并没有什么分裂，而只有一种距离。当然，这种距离并不只是量上的距离，而是一种等级次序上的距离。在柏拉图那里，由此就得出——用尼采的说法来讲——以下命题：真理比艺术更有价值。而尼采却反过来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显然，在此命题中隐含着一个分裂。但是，如果与柏拉图相区别，真理与艺术的关系是按照等级秩序被颠倒过来的，而且如果对尼采来说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分裂，那么，由此只能得出一点：这种关系对柏拉图来说也必然是一种分裂，不过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分裂而已。尽管尼采哲学把自己理解为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这种颠倒，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分裂就必定消失了。我们只能说：如果在柏拉图的学说中，艺术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裂，而尼采哲学是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那么，这种分裂在尼采哲学中也必定是以颠倒的形态显露出来的。所以，为了提示出尼采思想中这种仅仅颠倒过来的分裂及其所在，并且由此才得以把他关于艺术与真理的认识带向其主要基础，柏拉图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指示。


  什么叫分裂?分裂（Zwiespalt）乃是彼此不和的两个事物的裂开。当然，单纯的裂开还不构成一种分裂。虽然就两块耸立的岩石之间的裂口，我们会说有一个岩石裂缝，但岩石并不在分裂中，也决不可能在分裂中；因为若要岩石处于分裂中，也就要求它们自发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只有相互联系起来的东西才能够相互对立。不过，甚至这种对立状态也还不是分裂。因为毫无疑问，对立是以相互联系的状态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某个方面的一致性为前提的。一种真正的政治上的对立（而不是单纯的争吵）只会出现在人们要求同一个政治秩序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可能发生道路、目标和原则之类的分歧。在对立中起支配作用的往往是在某个方面的一致性，而在其他方面是有差别的。但如果在同一个方面既一致又产生了分歧，那就落入分裂之中了。在这里，对立是从曾经聚合在一起的东西的分道扬镳中产生的，而且情况是，恰恰通过这种分道扬镳，双方才进入最高的共属一体状态中了。而由此我们也看到，虽然彼此不和（Entzweiung）是某种不同于对立的东西，但就连彼此不和也未必就是分裂，相反倒可能是一种协调一致。协调一致也要求彼此不和的两重性。


  因此，“分裂”就有两重意思：


  一、根本上可能是协调一致的彼此不和。


  二、必定成为分裂（断裂状态）的彼此不和。


  眼下我们有意让“分裂”一词处于这种歧义性中。因为，如果说在尼采的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中有一种分裂起着支配作用，而且如果这种分裂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在柏拉图主义中已经有了分裂，而且如果这种分裂在尼采看来是一种可怕的分裂，那么，它在柏拉图那里就必定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分裂，这就是说，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彼此不和。无论如何，任何根本上能进入分裂之中的东西必定是相互平等的，具有同一个直接的来源，具有同一种必然性和相同的地位。一个高级的东西与一个低级的东西虽然可能有距离，可能处于对立中，但决不可能处于分裂中，因为它们没有相同的尺度。就其本身向来所是而言，高级的东西与低级的东西是不同的，它们在本质性方面是不能趋于一致的。


  因此，只要按照柏拉图《国家篇》的描写，根据真理来衡量，艺术处在第三个等级上，那么，艺术与真理之间虽然有一种距离和从属关系，但不可能有一种分裂。要是艺术与真理之间可能有一种分裂，那么艺术首先就必须被抬高到相同的地位上。但在艺术与真理之间究竟有没有一种“分裂”呢?实际上，柏拉图已经模模糊糊地对此作了暗示，甚至就在《国家篇》里面（607b），他谈到παλαιὰ μέν τις διαφορὰ φιλοσοφί[image: z212] τε καὶ ποιητικ[image: z209]，“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一种古老的彼此不和”，也就是认识与艺术之间、真理与美之间的一种古老的彼此不和。但即使διαφορά［彼此不和］在这里应当道出比一种差异更多的东西——而且确实如此——，在这个对话中也没有谈论“分裂”，而且也不可能谈论“分裂”。因为，如果说艺术必须被放在与真理并列的地位上才能够与真理“分裂”，那就必须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艺术了。


  这另一个角度，艺术必须从中得到考察的这另一个角度，只能是柏拉图讨论真理时采取的同一个角度。只有这个相同的角度才为一种彼此不和提供了前提。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来探讨一下，柏拉图还在其他什么角度——不同于在《国家篇》这个对话中起指导作用的角度——讨论过艺术问题。


  综观留传下来的柏拉图哲学的整个形态，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些单独的对话和论域。人们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体系”，一个统一设计和完成的、把所有重要问题和主题一概囊括于其中的结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情形亦然，而一般说来，希腊哲学都是这种情况。殊为不同的各种问题，往往从不同的出发点并且在不同层面上被提出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阐发、引申和解答。不过，在柏拉图思想中，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方法特征的。在他那里，一切都汇聚于哲学的主导问题上：存在者是什么?


  在柏拉图哲学中而且通过这种哲学，把哲学的追问凝固于学院学说和教本中的过程已经露出了苗头。尽管如此，我们却必须小心行事，不能根据后世的哲学学科的个别教本和名目去思考柏拉图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后世的认识论、逻辑学和美学，来理解和清理柏拉图关于真理和认识或者关于美和艺术所讲的话。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就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沉思提出如下问题：在柏拉图哲学中是否也讨论了美，又是在哪里讨论的?假如我们暂且把与艺术和美之间的联系相关涉的一切都存而不论，那我们就可以来追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一种早就变得流俗的关系。


  在柏拉图的一些对话中，他经常谈到“美”，而同时并不讨论艺术问题。他有一篇“对话”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们特地加了一个副标题περὶ τοῦ καλοῦ，即“论美”。这篇对话就是柏拉图的《斐德罗篇》，斐多是一个参与谈话的少年的名字。但这篇对话在流传过程中还获得了其他一些副标题，诸如：περὶ ψυχῆς，“论灵魂”；περὶ τοῦ ἔρωτος，“论爱”。这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人们对这篇对话的内容是没有把握的。美、灵魂和爱，所有这些东西，这篇对话的确都谈到了，而且不只是附带谈一下。但它也谈到了τέχνη［技艺］——艺术，而且十分详细；也谈到了λόγος［逻各斯］——言语和语言，而且十分深入；也谈到了ἀλήθεια［无蔽］——真理，而且十分重要；也谈到了μανία［陶醉］——癫狂、陶醉、入迷，而且十分透彻；最后照例也谈到了ἰδέαι［相］和存在。


  上列每一个名词或许多多少少都适合于充当这篇对话的副标题。不过，这篇对话的内容却不是混乱多样的。其丰富内容是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构成的，以至于从所有重要方面来看，这篇对话都必须被称为最完整的一篇。所以，我们也不能像施莱尔马赫那样，把它看作柏拉图最早的著作，同样地，它也不是柏拉图最晚期的作品；它其实是柏拉图创作生涯的ἀκμή［顶峰］年代的作品。


  既然柏拉图这部著作有其内在的伟大性，我们就不能指望马上就简明地把整个内容揭示出来；这一点甚至可能比我们在讨论《国家篇》时更难做到。我们通过标题对《斐德罗篇》内容的提示就已经足以表明：这篇对话谈论了艺术、真理、言说、陶醉和美。眼下我们只想探讨一下，柏拉图在其中关于与“真”相关联的“美”说了些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个判断：我们是否、在何种意义上并且以何种方式能够谈论两者之间的一种彼此不和。


  为了正确地理解《斐德罗篇》中关于“美”所道出的意思，了解一下柏拉图谈论“美”的语境和范围，将是决定性的一着。我们首先作一个否定性的规定：柏拉图既不是在有关艺术问题的语境中，也不是在与真理问题的明确联系中探讨“美”的。而毋宁说，他是在关于人与存在者本身的关系这样一个原始问题的范围内来探讨“美”的。但是，恰恰因为“美”是在这个问题域中得到思考的，所以它与真理和艺术的联系就得以显露出来了。我们可以根据这篇对话的第二部分来表明这一点。


  我们的做法分为如下三步：一、首先选取几个指导性的句子，以揭示柏拉图谈论“美”的范围；二、进而，在我们的任务界限内，对柏拉图关于“美”所讲的话作出解释；三、最后，我们要追问其中呈现出来的美与真理的关系的特性。


  第一步。“美”是在刻画人与存在者本身的关系时得到探讨的。在这方面，柏拉图有如下句子：πᾶσα μὲν ἀνθρώπου ψυχὴ φύσει τεθέαται τὰ ὄντα，ἢ οὐκ ἂν ἦλθεν εἰς τόδε τὸζ[image: z210]ον（249e），“每个人的心灵都已经自发地看见了存在者之存在，要不然，它或许就从未进入这种生命形态”。人为了能够成为这个在此肉身性地生活着的人，他必须已经看见了存在。为什么呢?究竟什么是人?柏拉图没有专门说明这一点，而是含蓄地预先假定了：人是对存在者本身有所作为的动物。但人也可能不是这种动物，这就是说，倘若人并非总是已经预先通过“理论”看见了存在，那么，存在者就可能并不作为存在者向他显示出来。人的“心灵”必须已经看见了存在，因为存在是不能用感官把握到的。存在乃是心灵“赖以为生”（τρέφεται）的东西。存在，与存在的观望性关联，为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提供了保证。


  倘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同什么是相同，那我们就对付不了不同的事物，一般而言，我们就根本对付不了事物。倘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同一什么是对立，那我们就决不能与作为当下同一者的我们自身打交道，我们决不会寓于我们自身，决不会成为我们自身。我们也决不能经验到与我们相对立、因而与我们不同的东西。倘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秩序和规律，什么是嵌合和结构（Fug und Gefüge），那我们就不能安排和构造什么，设置和保持什么。倘若并没有一种对存在的观看已经在其中根本地而且超越一切地起着决定作用，那么，这种被称为人的生命形态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但现在，我们也必须来看看另一个关于人的本质规定。因为存在观看（Seinsblick）系缚于肉身，所以，存在决不能纯粹地在其纯净的光辉中被看见，而始终只能在我们与这个那个存在者照面的偶然时机里被看见。因此，对于人之心灵的存在观看，就可以一般地说：μόγις καθορῶσα τὰ ὄντα（248a），“它勉强地而且只能费劲看见存在者（本身）”。所以多数人在存在认识方面是十分吃力的，从而ἀτελεῖς τῆς τοῦ ὄντος θέας ἀπέρχονται（248b），“这种θέα，对存在的观看，在他们那里始终是ατελῆς［未完成的］，以至于它达不到终点，达不到存在所包含的一切”。因此之故，他们的观看只是一种不充分的观看，仿佛斜眼瞟了一下。作为这样一个斜眼儿，多数人逃之夭夭了；他们放弃了进行纯粹的存在观看的努力，καὶ ἀπελθοῦσαι τροφ[image: z211] δοξαστ[image: z209] χρῶνται，“而这样一放弃，他们就不再乞灵于存在了”，而是去使用τροφή δοξαστή，即他们从δόξα［意见］那里得到的食粮，也就是从他们当下照面的事物提供出来的东西中，从事物径直具有的当下假象中获得的食粮。


  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多数人越是陷于当下的假象和关于存在者的流行观点，并且在其中心满意足，从而感到已经在其中证实了自己，则存在就越是对他们“遮蔽自身”（λανθάνει）。在这些人那里，这种存在之遮蔽的后果就是，他们遭受到λήθη［遮蔽］的侵袭，亦即遭受到那种存在之遮蔽的侵袭，后者唤起一种假象，仿佛并没有诸如存在这样的东西似的。我们用德语的“遗忘”（Vergessen）来翻译λήθη这个希腊词语，但这里的“遗忘”要在形而上学上来思考，而不能在心理学上来设想。多数人沉迷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中，尽管——或者说恰恰因为——他们始终仅仅熟悉最切近地照面的东西。因为这种最切近地照面的东西并不是存在者，而只是这样一种东西，ἅ νῦν εἶναί φαμεν（249c），“关于这种东西，我们现在说：它存在”。此时此地这样那样作为这个那个总是关涉我们、要求我们的东西，就其毕竟存在而言，只是一个ὁμοίωμα［肖似、符合］，一种与存在的近似（Angleichung）。它只不过是存在的一个假象（Anschein）而已。但那些总是沦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中的人们，甚至不知道这种假象是假象。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必定也会很快知道存在了，毕竟在假象中，存在——虽然“很难得”——还是会有所显露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摆脱掉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就不会沉湎于这种遗忘状态中了，而是会在对存在的追思中把μνήμη［记忆］保存起来。ὀλίγαι δὴ γείπονται αἶς τὸ τῆς μνήμης ἱκανῶς πάρεστιν（250a5）。“可见，只有少数人才拥有思考存在的能力”。可是，即使这些少数人也不能立即就看到照面之物的假象，使得存在在其中向他们显露出来。这是需要有特别的条件的。根据存在给出自己的方式，存在具有ἰδέα［相］之自身显示的强力，因而也具有吸引和约束的力量。


  一旦人在其对存在的观看中受到存在的约束，人就逸离出自身，以至于他仿佛伸展于自身与存在之间，并且在自身之外了。这种被提升而超出自身以及被存在本身所吸引的情况，就是ἔρως［爱］。只是就存在能够与人相关发挥出“爱的”力量而言，人才能够思考存在本身并且克服存在之被遗忘状态。


  上面一开始就端出了一个句子：存在观看属于人的本质，使得人能够作为人而存在。要理解这个句子，我们必须知道：这种存在观看并不是像一件装饰品那样出现在人身上的，而是人最内在的所有物，它是最脆弱的，最容易受到扭曲而变形，从而总是必须一再重新被赢获。由此可见，必然要有一个东西，使得对这种存在观看的重新赢获、不断恢复和保存成为可能。这个东西只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在照面之物的最切近的假象中同时也最可能使最遥远的存在显露出来。而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显露就是“美”。由于我们已经确定了柏拉图谈论“美”的范围，我们就已经从根本上道出：在如何使存在观看成为可能以及如何保持存在观看的角度上看，“美”是什么。


  第二步。为了更清晰地道出这一点，我们现在只需引用少数几个句子。它们应能证明对美的本质规定，同时可以为第三个步骤做好准备，也即为探讨柏拉图那里的美与真理之关系做好准备。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对共同体作了形而上学的奠基，从中我们得知，真正决定性的东西包含在δίκη［正义］和δικαιοσύνη［正义性、公正］中，亦即包含在存在之秩序的适恰嵌合（gefügter Fug）中。但是，从习以为常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角度来看，这种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存在之本质却是最遥远的东西。而且，只要存在的本质秩序是在“存在者”中显示出来的，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存在者”的东西中显示出来的，则这种秩序在此就是难以看见的。假象是不引人注目的。而本质性的东西最少令人注意。因此，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250b）：δικαιοσύνης μὲν οὗν καὶ σωφροσύνης καὶ ὅσα ἄλλα τίμια ψυχαῖς οὐκ ἔνεστι φέγγος οὐδὲν ἐν τοῖς τ[image: z209]δε ὁμοιώμασιν。“正义和审慎，以及人类根本上必须首先尊重的其他东西，所有这一切并不具有某种作为假象与人照面的光辉”。柏拉图继续说道：ἀλλὰ δἰ ἀμυδρῶν ὀργάνων μόγις ἀυτῶν καὶ ὀλίγοι ἐπὶ τὰς εἰκόνας ἰόντες θεῶνται τὸ τοῦ εἰκασθέντος γένος。“相反地，我们是用愚钝不堪的工具来把握存在的，可以说模糊而又勉强；而少数接近于相应的表面现象的人，看见了在假象中呈现出来的东西的源泉，亦即它的本质来源”。在这里，思想的推进实现于下面这种清晰的对立说法中：κάλλος δέ，“但是美”的情形却不同。νῦν δὲ κάλλος μόνον ταύτην ἔσχε μοῖραν，ὥστ’ ἐκφανέστατον εἶναι καὶ ἐρασμιώτατον（250d）。“但只有美才分得了这种命运（亦即在存在之照耀的本质秩序中），就是成为最能闪耀的、却又最令人出神的东西”。“美”是那种最直接地走向我们并且迷惑我们的东西。由于“美”作为存在者遭遇我们，它同时也使我们出神，使我们进入对存在的观看。“美”就是这种在自身中对立者，它参与最切近的感官假相同时又提升到存在之中；它是既令人迷惑又令人出神的东西。[94]所以，正是“美”把我们拉出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并且把存在观看提供给我们。


  “美”被称为最能闪耀的东西，而它的闪现是在直接的感性假象领域里进行的：κατειλ ή φαμεν αὐτὸ διὰ τῆς ἐναργεστ ά της α ἰσθήσεως τῶν ἡμετέρων στίλβον ἐναργέστατα。“通过我们所具有的最明亮的感知方式，美本身（在这里为我们人）所拥有，而且我们所拥有的美乃是最明亮的闪光者”。ὄψις γὰρ ἡμῖν ὀξυτάτη τῶν διὰ τοῦ σώματος ἔρχεται α ἰσθήσεων。“因为对我们来说，观看就是能够通过身体完成的最清晰的觉知方式”。但我们知道：θέα，即“观看”（Blicken），也是最高的觉知（Vernehmen），对存在的把握。观看达到最高和最广的存在之遥远境界，同时又进入最近、最亮的假象之切近处。假象之为假象越是闪烁地、明亮地被觉知到，则作为假象之来源的存在就越能在假象中明亮地显露出来。按其最本己的本质来看，“美”乃是感性领域中最能闪耀者，最能闪光者，以至于它作为这种光亮同时也使存在闪闪发光。存在是那种东西，人在本质上总是已经预先维系于它，已经为之出神。


  由于“美”使存在闪烁，而“美”本身又是最有吸引力的东西，“美”同时就推动人通过自身并且超出自身而趋向存在本身。关于这种闪现（Scheinen），柏拉图力透纸背地用两个重要的词语来加以言说，即ἐκφανέστατον καὶ ἐρασμιώτατον［最能闪耀的又最令人出神的东西］；对于后者，我们几乎不能用相应的词语来描述了。


  甚至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有关拉丁文译文也同样晦蔽了这里的一切。这个译文如下：At vero pulchritudo sola habuit sortem, ut maxime omnium et perspicua sit et amabilis［但唯有真正的美才注定成为最透明的和最可爱的东西］。其实，柏拉图的意思并不是说，“美”本身作为对象是“透明的和可爱的”；他的意思是，“美”本身是最能闪光者，而且作为这种东西，它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最让人出神的东西。


  根据上述描绘，美的本质已经变得清清楚楚了。美使一种对存在观看的重新赢获和保持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使我们有可能从那种容易把我们吸引入遗忘状态之中的最切近假象中重新赢获和保持存在观看。我们的明智，即φρόνησις，[95]虽然始终与本质性的东西有着关系，但自身并不具有一个相应的εἴδωλον［影象］，并不具有一个假象领域，后者使我们直接靠近我们的明智应当给予的东西，而同时又把我们提升到真正要理解的东西之中。


  第三步。第三个问题问的是美与真理的关系，现在可以迎刃而解了。虽然直到现在，真理还没有专门被讨论过，但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前面那个引导性的主要句子，并且在柏拉图本人原先提出这个句子的文本中解读它，我们就足以弄清楚美与真理的关系了。这个主要句子说：存在观看属于人之本质，借助于这种存在观看，人才能对存在者有所作为，也对他所照面的假象存在者有所作为。在他首次提出这个思想的那段文字中（249b），柏拉图并没有说，人之形态的基本条件是人τεθέαται τὰ ὄντα，“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存在者本身”；柏拉图倒是说：οὐ γὰρ ἥ γε μήποτε ἰδοῦσα τὴν ἀλήθειαν εἰς τόδε ἥξει τὸσχῆμα。“倘若心灵从来没有预先看见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亦即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者，那么，它就决不会进入这种形态中”。


  存在观看是把遮蔽之物开启出来，使之成为无蔽之物；它是对真实之物的基本态度。按其本质把真理实现出来，亦即把存在揭示出来，这就是美所完成的事情。美是这样来完成这件事的：它在假象中闪烁着令人出神，把人推入在假象中闪现的存在之中，这就是说，它把人推入存在之敞开状态之中，推入真理之中。真理和美本质上都与这个同一者（即存在）相关联；它们在这个唯一的决定性的事情上是共属一体的，那就是：使存在敞开出来并且使之保持敞开。


  然而，正是在真理与美的这个一体性中，它们对人来说必定发生分歧，必定产生不和。这是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存在乃是非感性的东西，故存在之敞开状态，即真理，也只能是非感性的闪烁。由于存在唯在存在观看中才开启自身，这种存在观看始终必须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中被争取出来，而存在为此就需要假象的最直接闪现，所以，从真理角度来看，存在之开启就必定是在μὴ ὄν（εἴδωλον［影象］），即非存在者，现身出场的地方发生的。而这就是美的地盘。


  再者，只要艺术把美生产出来，艺术就逗留于感性领域，因而艺术就处于与真理的最大距离中。只要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与美尽管有着共属一体的关系，但必定还是两个东西，彼此必定发生不和。不过，这种彼此不和，即广义的分裂，在柏拉图看来决不是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而倒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分裂。美让人超越感性而返回真实。在这种彼此不和中占上风的是协调一致，因为美作为闪现者、感性之物，预先已经把它的本质隐藏在作为超感性之物的存在之真理中了。


  更透彻地来看，甚至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分裂。但柏拉图主义的本质正在于：它通过对存在的设定来回避这种分裂，它能够回避这种分裂并且让人看不到这种回避的真相。但在柏拉图主义被倒转过来的地方，它的所有特征也必须被倒转过来；而且，它所能遮蔽和掩盖的东西，它所能要求的令人喜悦的东西，也必定相反地表现出来，并且必定会激起惊恐。


  



第24节 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


  为了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敏锐，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柏拉图哲学中美与真理之关系的考察。因为我们要在尼采关于艺术与真理的观点范围内找到那个位置和语境，在其中，艺术与真理必定产生彼此不和，而且这种彼此不和被经验为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


  美与真理，两者都与存在相联系，而且两者都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方式。真理乃是哲学思想中直接的存在揭示方式；它并不参与感性领域，从一开始就疏远于感性领域。相反地，美则是进入感性领域之中、又从感性领域逸离出来的向着存在的令人迷惑的出神。[96]如果美与真理在尼采看来进入分裂之中了，那么，它们先前必定是共属一体的。而这个“一”只可能是存在以及与存在的关联。


  尼采把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即存在）规定为强力意志。因此，从强力意志的本质中，必能得出美与真理的一种原始一体性，而这种原始一体性必须同时成为一种分裂。当我们试图认识和把握这种分裂时，我们就在洞察强力意志的统一本质。据尼采本人的证词，他的哲学乃是一种倒转过来的柏拉图主义。我们要问：在何种意义上，为柏拉图主义所特有的美与真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倒转而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关系?


  倘若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可以等同于那样一种做法，一种仿佛仅仅把柏拉图的一些句子颠三倒四折腾一番的做法，那么，上面这个问题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一种简单的换算来解答了。诚然，尼采本人也经常颠三倒四地表达事实，不仅是为了以一种粗犷的方式来说明他的意思，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就常常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尽管他所寻求的其实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只是到晚期，在他的思想工作中止前不久，尼采才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他在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被推向了何方。随着尼采越来越理解了这种倒转的必然性，亦即把它理解为克服虚无主义的任务所要求的，他也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上面这一点。因此，在说明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时，我们必须以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为出发点。在柏拉图看来，超感性领域就是真实世界。它作为赋予尺度的东西是高高在上的。而感性领域作为虚假的世界位居低层。高层的东西是首先唯一地赋予尺度的东西，因而是值得追求的东西。在倒转之后，感性领域即虚假世界就位居高层，而超感性领域即真实世界则位居低层。这在形式上是容易推算出来的。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论述，我们还得抓住一点：这里关于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的谈论已经不再是柏拉图的语言了。


  然而，所谓感性领域位居高层，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感性领域是真实的东西，是真正存在者。如果我们仅仅以这种方式来看倒转，那就可以说，高层和低层的空位还是保留着的，仅仅作了不同的分配而已。而只要这种高层与低层决定了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则柏拉图主义在其本质上就依然持存着。这种倒转并没有完成它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完成的东西，亦即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只有当高层本身根本上被清除掉，先前对一个真实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的设定已经终止，理想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已经被取消掉，这时候，对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才能获得成功。如果把真实世界取消掉，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虚假世界还会保留下来吗?不会。因为虚假世界只有作为真实世界的对立面才能成其所是。如果取消了真实世界，也就必定取消了虚假世界。只有在这时候，柏拉图主义才得到了克服，这就是说，它如此这般被地倒转过来了，以至于经过这种倒转，哲学思想就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了。那么，这时候，这种哲学思想将置身于何方呢?


  当尼采认识到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就是一个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时，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迄今为止，人们既没有认识到这种颠倒乃是尼采的最后步骤，也没有看到尼采只是在其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里（1888年）才清晰地完成了这种颠倒。当然，从我们眼前的《强力意志》一书的形态来看，要认识这些重要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编排成册的文本段落是根据尼采在1882年至1888年期间写下的大量手稿选编出来的。原稿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但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这些。在其最后一个创作年头，尼采用短短几天功夫（1888年9月）写下了《偶像的黄昏》一书（初版于1889年），其中有一段文字就十分引人注目，因为这段文字的基本立场不同于通常人们所熟悉的尼采立场。这段文字有一个标题：“‘真实世界’如何终于成了无稽之谈。一个谬误的历史”。（《全集》，第八卷，第82—83页；参看《强力意志》，第567条和第568条，作于1888年）


  这段文字包含着比一页稿纸更多的某种东西（尼采手书的付印稿保存下来了）。它属于那样一些片段，它们的风格和结构立即就透露出：在这里，在一个伟大的瞬间里，尼采整个思想领域如何凝结于一道全新的唯一的光亮中了。“‘真实世界’如何终于成了无稽之谈”这个标题表明，尼采在这里是要描述一种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由柏拉图设定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领域不仅已经被贬降，从高级降为低级，而且已经沦落为非现实和空无所有的东西了。尼采把这种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它们很容易被标识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径直引向尼采自己的哲学所特有的发端。


  带着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关注，我们想对这种历史作一种十分简短的探讨，借此我们就能看到，何以尼采尽管有力求彻底变革的意志，却为自己保存着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清醒认识。


  人们愈清晰、愈简单地从一种决定性的追问出发把西方思想的历史追溯到它的少数几个重要步骤上，则这种历史的抢先的和约束性的强力就愈加增大。尤其在需要克服这种历史时，情形就是这样。谁要是以为哲学思想能够用一种绝对命令摆脱掉这种历史，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历史本身的打击，而且是这样一击，他决不能从这一击中恢复过来，因为这是令人晕头转向的一击。这种令人晕头转向的蒙蔽还以为自己正在成为原始的东西，而其实它只散布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且把流传下来的种种解释掺和在一起，搞出某种所谓的新货色。一种彻底变革愈是要成为伟大的变革，它就得愈加深刻地被置入自己的历史中。


  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标准来评价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及其克服的简短描述。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强调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呢?因为尼采对这种历史的描述形式可能容易诱使人们，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玩笑，而实际上，其中却有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起着性命攸关的作用（参看《善恶的彼岸》，第213节：“一个哲学家是什么”；《全集》，第七卷，第164页以下）。


  柏拉图主义的历史结束于一种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按照尼采的说法，这种柏拉图主义历史包含着下列六个阶段：


  
    “一、真实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美德者能够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真实世界”。

  


  尼采在这里确定了柏拉图对其学说的论证。表面看来，这里根本就没有专门讨论真实世界本身，而只是讨论人如何对待真实世界，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真实世界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对真实世界的真正规定在于：它是此时此地的人可以达到的，虽然并非随便哪个人都能够立即轻松地达到的。它是有美德的人能够达到的；它是超感性领域。这就意味着：由于存在者之存在包含着对最切近的感性世界的否定，所以美德就在于对感性领域的抛弃。在这里，“真实世界”还不是什么“柏拉图的东西”，亦即说，它还不是什么不可达到的东西，还不是什么纯粹值得追求的东西，还不是什么单纯的“理想”。柏拉图本身之所以成为柏拉图，是因为他无疑地、纯朴地根据这个作为存在之本质的理念世界来行动。超感性领域乃是ἰδέα［相］；这个被视见的东西是以希腊思想和希腊此在的眼睛真实地被看到的，而且在这种纯朴的视见中被经验为一种能够使一切存在者作为在场者成其本身的东西（参看拙著：《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第二节）。[97]因此，尼采在括号中作了如下补充性解释：“（理念的最古形式，相对聪明的、简朴的、令人信服的。对‘我柏拉图就是真理’这个句子的改写）”。理念思想以及由此设定的存在解释在自身中并且从自身而来就是创造性的。柏拉图的著作还不是柏拉图主义。“真实世界”还不是一门学问的课题，而是此在的强力，是闪烁着在场的东西，是毫无掩盖的纯粹闪现。


  
    “二、真实世界是眼下达不到的，但已经被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美德者（即‘赎罪的罪人’）了”。

  


  现在，随着对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领域的设定，已经明确地假定了与感性领域的断裂，但又不是完全绝对地：只是在此岸生活中，在尘世此在期间，真实世界是不可达到的。这样一来，尘世此在本身受到了贬黜，但同时也获得了它的张力，因为超感性领域已经被许诺为彼岸世界了。大地成为“尘世”。在人的本质和此在中出现了一种破碎，而这种破碎同时也给出了一种模棱两可。肯定与否定、“既—又”的可能性开始了；表面上肯定此岸，却是带有保留条件的；能够经受此岸生活，但又准备了一条最后退路。令人棘手的事情开始了，代替了未破碎的、但因而并非毫无危险的、而是狂热的希腊本质；这种希腊本质把自身建立在一个可达到的东西中，在其中为自己划出决定性的界线，不仅忍受着命运的坚定不拔，而且在对命运的肯定中为自己夺取胜利。现在，代替柏拉图，柏拉图主义占了上风。所以，尼采写道：“（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纤巧、更棘手、更不可思议——它变成女人，它变成基督教的……）”。超感性领域不再在人类此在的范围内并且为人类此在及其感性领域而在场了。相反，只要超感性领域被解释为彼岸，则整个人类此在就变成为此岸生活。真实世界现在变得更加真实了，因为它越来越从此岸生活中被逸离出去了；但另一方面，随着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许诺，随着它越来越热烈地作为一种许诺被抓住，亦即被信仰，它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存在特性了。如果我们把这第二个历史阶段与第一个阶段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对第一个阶段的描述中，尼采有意识地把柏拉图与一切柏拉图主义分离开来，并且为柏拉图作了辩护。


  
    “三、真实世界是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的，但即便作为设想，它是一种慰藉、一种责任、一种命令”。

  


  这个阶段指的是通过康德哲学而达到的那个柏拉图主义形态。现在，超感性领域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假设；甚至在一切经验和证明范围之外，它也被要求为必然持存着的东西，旨在挽救理性合法性，为之提供一个充分的根据。尽管超感性领域的可通达性通过认识的途径受到了批判的怀疑，但这只不过是要为一种对理性诉求的信仰保留地盘。在基督教世界图景的内容和结构方面，康德丝毫没有改变什么，他只是把所有认识之光都集中到经验上面，亦即都集中到数学—自然科学的“世界”解释上了。处于自然科学认识范围之外的东西，其持存性并没有受到否定，但却被推回到不可知者的不确定性之中了。所以，尼采写道：“（归根到底是古老的太阳，但充满迷雾和怀疑；理念已变成极精细的、苍白的、北方的、哥尼斯堡的了）”。这是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对立于那种简朴的清晰性，而柏拉图正是以这种清晰性直接逗留于超感性领域（作为可看见的存在）中的。由于看透了康德这种显而易见的柏拉图主义，尼采同时也就看到了两者的本质距离。因此，尼采完全把自己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开来了；并非偶然地，尼采的同时代人把康德与柏拉图相提并论，甚至就把柏拉图解释为一个不成功的康德主义者。


  
    “四、真实世界——是不可达到的吗?至少是未曾达到过。


    而且既然未达到过，它也就是未知的。因此它也就不是慰藉性的、救赎性的、约束性的：某种未知的东西能够约束我们什么呢?……”

  


  以这第四个阶段，尼采就历史性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柏拉图主义形态，在此形态中，柏拉图主义按照前面的康德哲学扬弃了自己，但并没有获得一种原始创造性的克服。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结束之后的时期。借助于它自己关于超感性领域在理论上不可知的主要命题，康德体系暴露出了真面目，已经被冲破了。如果说超感性的世界根本上是认识所不能达到的，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了，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这个世界。显然，超感性领域并不是根据哲学上的认识原理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而是依照未曾动摇过的基督教神学的那些预设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在这一点上，尼采曾提到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说“他们都是赤裸裸的施莱尔马赫”（《全集》，第十五卷，第112页）。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它不仅是说：他们根本上都是乔装打扮的神学家；而且也是说：就像这个名字所道出的那样，他们也是面纱制作者，是用面纱掩盖事物真相的人。[98]与此相对的是对作为一个未知者的超感性领域的拒斥，因为在康德看来，原则上没有一种认识能够达到这个领域。这样一种拒斥尽管不免粗暴，却是第一次破晓，由此开始出现了一种沉思的“真诚性”，亦即在伴随柏拉图主义而占据上风的棘手状态和“伪币铸造”范围内部出现了一种沉思的“真诚性”。所以，尼采写道：“（朦胧的黎明。理性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尼采看到新的一天正在到来。理性，在这里也就是人类的知识和追问，开始苏醒过来了。


  
    “五、‘真实世界’，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约束性；一个无用的、已经变得多余的理念，因此是一个已经被驳倒了的理念：那就让我们把它废除！”

  


  以这个阶段，尼采指的是他自己的哲学道路的第一段。现在，尼采在“真实世界”一词上加了一个引号。它不再是尼采自己的词语了，其内涵已经不能为他本人所肯定了。“真实世界”被废除掉了。但我们要注意个中原因：那是因为它已经变得无用、多余了。一个全新的尺度正在朦朦胧胧地显露出来：凡是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切中人之此在的东西，都不能要求得到肯定。因此，尼采写道：“（大白天；早餐；bon sens[99]和喜悦的返回；柏拉图的赧颜；一切自由灵魂的鬼怪喧嚷）”。在这里，尼采回想到他自己的转变岁月，这种转变通过他当时出版的著作的标题十分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漫游者及其阴影》（1880年）、《曙光》（1881年）以及《快乐的科学》（1882年）。只要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已经被废除掉，则柏拉图主义就已经被克服了；但作为补偿，还保留着实证主义所占据的感性世界。这就需要做一种对实证主义的辨析。因为尼采既不想停留在黎明的朦胧中，也不愿安于一个单纯的上午。尽管已经消除了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但还是留下了这个高层的空位，以及一个高层与低层的结构裂口（Bau-Riβ）——那其实还是柏拉图主义。所以追问必须再进一步。


  
    “六、我们已经废除了真实世界：还剩下哪个世界呢?莫非是虚假世界么?……决不是！与真实世界一道，我们也废除了虚假世界！”

  


  尼采在此添加了第六个阶段，表明他还必须超越自己，超越对超感性领域的单纯废除。我们可以直接从其风格和笔法的动荡中体察到，这个步骤的清晰性如何首次把尼采带入阴影消失殆尽的完全光明之中了。所以，尼采写道：“（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久的谬误的结束；人性的极点；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尼采自己的哲学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尼采对于柏拉图主义历史的全部六个阶段的描述是这样来安排的：在每个阶段上，“真实世界”——要讨论的是它的持存性和合法性——总是被带入与某种人的关联之中，而这种人总是与这个世界发生着关系。因此，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以及最后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就变成了人的一种转变。在柏拉图主义终结处出现了一种关于人之转变的决断。所以，“人性的极点”这个词必须这样来理解，必须把它理解为一种决断的极点，也就是要决断：随着柏拉图主义的终结，是否迄今为止的人也要完蛋了，是否会出现尼采称为“最后的人”的那种人；或者，迄今为止的人是否能够被克服掉而开始出现“超人”——这就是尼采所谓“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以“超人”这个名称，尼采并不是指某种奇人和怪物，而是指超越了以往人类的那种人。而以往的人、迄今为止的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的此在和存在关系是由柏拉图主义的某种形式或者几种形式的混合决定的。最后的人是尚未克服掉的虚无主义的必然后果。尼采看到的大危险就在于：一切都将在最后的人那里缓缓告终，都将终止于最后的人的一种不断蔓延和浅薄化。“超人的对立面是最后的人：我在创造后者的同时也就把前者创造出来了”。（《全集》，第十四卷，第262页）


  这话是要说：终结之为终结只有根据新的开端才可见出。反过来讲，谁是超人，只有当最后的人本身被看见时才会清楚。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来考察一下那种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构成极端对立的立场，看看尼采是如何在其中获得一个立足点的。如果虚假世界也与真实世界一道被废除掉了，那还有什么存在呢?


  “真实世界”（即超感性领域）与虚假世界（即感性领域）一起构成了与纯粹虚无对立的东西，即存在者整体。如果两者都被废除了，那么一切就都将落入空洞的虚无之中。这不可能是尼采的意思；因为他希望克服掉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尼采是如何力图通过他的生理学美学把艺术建立在肉身生命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对感性世界的肯定，而不是对它的废除。然而，根据前述柏拉图主义历史的最后阶段的字面意思来看，“虚假世界是被废除了的”。的确如此。不过，只是按照柏拉图主义的解释，感性世界才是“虚假世界”。对这种解释的废除才开启出一条道路，一条肯定感性领域因而也肯定非感性的精神世界的道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尼采在《强力意志》第820条中的一个句子：


  
    “对于我自己，以及对于所有不带一种清教徒式良心的畏惧而生活的人们——人们可以这样生活——，我希望有一种日益增大的对自身感官的精神充实和多样化。的确，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感官，为着它们的精细、丰富和力量，而且要把我们所拥有的精神中最好的东西回赠给它们”。

  


  无论对感性领域的废除还是对非感性领域的废除，都是没有必要的。相反地，倒是需要消除对感性领域的误解和诋毁，同样也要消除对超感性领域的过分抬高。当务之急是为一种以感性与非感性的新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对感性领域的重新解释开出一条道路。这个新的等级秩序并不是要在旧的秩序模式之内简单地颠倒一下，并不是要从现在开始高估感性领域而低估非感性领域了，并不是要把处于最低层的东西置于最高层上面了。新的等级秩序和价值设定意味着：改变秩序模式。就此而言，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就必定成为一个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尼采那里伸展到多远以及它能够伸展到何种地步，在何种程度上它达到了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克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没有达到这种克服，凡此种种，乃是我们的批判工作的必然问题。而只有当我们已经追思了尼采最内在的思想意志——超出这里很容易算到他头上的一切棘手的、歧义的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


  



第25节 对感性的新解释以及艺术与真理之间的激烈分裂


  我们要问：从这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得出了何种对感性领域与非感性领域的新解释和等级划分呢?在何种意义上“感性”是真正的“实在性”?与这种倒转结伴而行的是何种转变?何种转变构成这种倒转的基础呢?我们必须以最后这种形式来追问，因为情形并不是：事情首先被倒转过来，然后才根据这种转动造成的新形势来问“得出了什么结果”?而毋宁说，这种倒转已经从新的追问及其基本经验中获得了它的动力和运动方向；真实存在者、实在之物或者“实在性”，应当在这种追问的基本经验中得到重新规定。


  我们的整个讲座自始就是以上述问题为定向的。假如我们已经与整个讲座的思路紧紧相随，那么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就不是毫无准备的了。


  首要地，我们对一切关于艺术的问题所作的明确而独特的归类，原是要把新的实在性明显地收入眼帘。尤其是上面对尼采“生理学美学”的描绘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以至于我们现在只需以一种更基本的方式来把握其中所道出的东西，就能够追踪尼采对感性的解释的基本方向了；这就是说，我们借此就能够看到：在同时废除了柏拉图主义的虚假世界与真实世界之后，尼采是怎样为自己的思想赢获一个立足点的。


  尼采把陶醉认作艺术的基本现实性。与瓦格纳相对立，尼采把这种关于力量发挥、丰富性和一切能力之相互提高的感受，理解为一种“超出自身的存在”（das über-sichhinaus-Sein），而且因此把它理解为在存在的最高明见状态中达到自身——而不是在晕头转向中盲目飘浮。而在尼采看来，这同时也意味着“生命”之深渊的升起，“生命”自身冲突的升起，但并不是作为道德上的恶或者某种必须否定的东西，而是作为受到肯定的东西。“生理学的东西”，感性的身体性的东西，本身就具有这种“超出自身”（Über-sich-hinaus）。“感性之物”的这种内在机制，我们前面已经通过强调对美、创造和享受的陶醉与形式的关联而对之作了说明。所谓形式也包含着持存、秩序、概观、界限和法则。感性之物本身就是以概观、秩序、可控制者和被固定者为定向的。这里从“感性之物”的本质方面昭示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只需把握其基本关联，以便认清感性之物在尼采那里是如何构成真正的实在性的。


  生命体公然与其他力量相对抗，但却是这样：在与其他力量冲突之际，生命体同时也根据它们的形态和节律来安排它们，以便从可能的同化或者排斥方面对它们作出估量。依照这个视角，一切照面之物都是根据生命体的生命能力而得到解释的。这个视角及其视域已经界定了什么是生命体能够照面的和什么是生命体不能照面的。举例说来，蜥蜴听得到草丛中最轻微的蟋蟀声，却听不到从最切近的地方发出的手枪射击声。因此，生命体进行着一种对其周遭环境的解释，从而进行着一种对整个生成事件的解释；这不是附带的，而是生命本身的基本过程。以尼采的说法：“透视［乃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条件”。（《全集》，第七卷，第4页）


  鉴于生命体的这种基本机制，尼采说（《全集》，第十三卷，第63页）：


  
    “有机生物的本质要素乃是一种对生成的新解释：透视性的内在的多样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成事件”。

  


  生命体具有这种透视性的预见的特性。这种透视性的预见在生命体周围设下了一条“境域线”（Horizontlinie），在这条“境域线”内，某物才能从根本上向生命体显露出来。现在，在“有机物”中就存在着多样的冲动和力量，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视角。视角的多样性把有机物与无机物区分开来。但是，甚至无机物也是有自己的视角的；只不过，在这种视角中，在吸引和排斥中，“强力关系”已经清楚地被固定下来了（《全集》，第十三卷，第62页）。关于“无生命的”自然的机械论观念，只不过是为了计算的目的而做的一种假设而已；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这里，力量关系以及视角之间的联系也起着支配作用。每一个力量点本身都是透视性的。[100]由此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无机世界”（《全集》，第十三卷，第81页）。一切“实在之物”都是有生命的，本身都是“透视性的”，并且都在其与其他视角相对立的视角中维持自己。由此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尼采作于1886—1887年间的一则笔记了：


  
    “基本问题：透视是否属于生物?而且不仅是一种考察方式，不同生物之间的一种联系?是不是不同的力量处于联系中，以至于这种联系是受制于一种感知透镜?如若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某种感知者，则这种感知透镜就是有可能的了”（《全集》，第十三卷，第227—228页）。

  


  上面这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正是莱布尼茨的观点，只不过尼采消除了后者的神学形而上学，亦即后者的柏拉图主义。这一点不难表明，我们或许用不着作深入细致的证明了。一切存在者本身都是透视性的和感知性的，在我们现在所界定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一切存在者都是“感性的”。


  感性之物不再是“虚假的东西”，不再是阴暗的东西；它是唯一实在的东西，因而就是“真实之物”。而从假相（Schein）中得出什么呢?假相本身属于实在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从现实之物的透视性特征中轻易看出这一点。关于那种在通过透视构造起来的现实之物范围内的假相，尼采下面这个句子给了我们启发：“从有机世界开始了不确定性和假相”。（《全集》，第十三卷，第228页；也参看第229页）在一个有机生物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冲动和能力，它们各有自己的视角，相互处于斗争之中。随着这样一种多样性，当下现实之物处身于其中的那个唯一视角的清晰性丧失掉了。在多个视角中显示自己的东西的歧义性已经被给定，因而也就给定了不确定之物，那个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闪现出来、因而一会儿呈现出这种假象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假象的东西。但是，唯当在某个视角中显示自己的东西把自身固定起来，并且被确定为唯一决定性的东西（而不顾其他变换着蜂拥而来的视角），这时候，这样一种假象才成为一种单纯假相意义上的假相。[101]


  以此方式，对在照面之物中的生命体来说，就出现了一些固定的事物和“对象”，一些具有各种持久特性的持存者，而生命体就是以这些持久特性为目标的。按照古代柏拉图的概念，如此这般被固定者和持存者的整个范围就是“存在”、“真实之物”的区域。透视地看，这种存在只不过是片面地作为唯一决定性的东西被固定下来的假象，因而更是一种单纯的假相；存在、真实之物，乃是单纯的假相、谬误。


  
    “在有机世界中开始有谬误。‘事物’、‘实体’、特性、活‘性’[102]——所有这一切，人们都不应当搬到无机世界中去！这乃是一些特殊的谬误，而有机物就是靠这些谬误生活的”。（《全集》，第十三卷，第69页）

  


  在有机世界中，在人类也归于其中的这个肉身性生命的世界里，开始有了“谬误”。这并不是说，与无机物不同，生命体是会犯错误的；而倒是说：那些总是在一个生命体的决定性的透视性境域中显现出来的存在者、那些构成这个生命体固定的存在世界的存在者，在其存在中仅仅是假象、纯粹的假相而已。人类的逻辑致力于把照面之物变得相同、持存、一目了然。存在、真实、逻辑所“确定”（固定）的东西，只不过是假相；而一个假相、一种虚假状态，本质上必然属于生命体本身，亦即属于生命体在不断变化中的自身贯彻和确定。由于实在之物自身是透视性的，所以这种虚假状态本身就属于实在性。真理，亦即真实存在者，亦即持存者、被固定者，作为对当下某个透视角度的固定，始终只不过是一种已经达到支配地位的虚假状态，这就是说，它始终只是谬误。因此，尼采说（《强力意志》，第493条）：


  
    “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最终关键”。

  


  真理，即作为持存者的真实之物，乃是一种假相，它作为生命维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得到辩护。但基于更深层的思索来看，显然只有当某物根本上自行显示并且得以显露出来时，一切假象和一切虚假状态才是有可能的。预先使这样一种显现成为可能的是透视本身。这种透视是真正的闪现（Scheinen），是使某物显示出来。当尼采使用“假相”（Schein）一词时，此词多半是多义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有一些糟糕的词语，它们似乎表达了某种认识，而实际上却是阻碍着认识；诸如‘假相’、‘现象’之类的词语就是这样”。（《全集》，第十三卷，第50页）

  


  尼采并没有克服掉包含在这种词语中、亦即包含在实事中的糟糕的东西。他说道：“据我的理解，‘假相’乃是事物真正的和唯一的实在性”。（《全集》，第十三卷，第50页）这话并不是说：实在性乃是某种虚假的东西，而是说：实在存在本身就是透视性的，是一种带向显露（zum-Vorschein-Bringen），一种让闪现（Scheinenlassen）；它本身就是一种闪现。实在性就是假相。


  
    “所以，我并不把‘假相’与‘实在性’对立起来，而是相反地，把假相看作实在性，后者抗拒那种向一个想象性的‘真理世界’的转变。表示这种实在性的一个确定名称或许就是‘强力意志’，当然这是从内在出发来标识的，而并非基于它不可思议的、变动不居的无常本性”。（《全集》，第十三卷，第50页，最迟写于1886年）

  


  实在性、存在，乃是透视性的让闪现意义上的假相。但是，这种实在性同时也包含着视角的多样性，并且因而也包含着假象及其固定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它也包含着作为一种“纯粹”假相意义上的假相的真理。如果真理被视为假相，也就是说，如果真理被看作纯粹的假相、谬误，那么，这就意味着：真理乃是必然内在于透视性闪现的、被固定的假相——真理就是假象。尼采常常把这种假象等同于谎言：“说真实的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总在撒谎，他就完蛋了”（《全集》，第十二卷，第293页）。有时候，尼采甚至把那种闪现、透视规定为幻觉和错觉意义上的假相，并且把幻觉和错觉与作为“存在”的真理——这种真理根本上也是谬误——对立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作为赋形和塑造的创造，以及与这种塑造相关的审美快感，同样都植根于生命之本质。因此，甚至艺术——而且恰恰是艺术——也必定最紧密地与透视性闪现和让闪现联系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乃是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它意在把不断增长的生命本身带向强力。它不是要使生命本身停滞，而是要解放生命、使生命得以发挥出来，是要美化生命——这话有两重意思：其一、把生命投入存在的明晰性之中；其二、把这种明晰性作为对生命本身的提高贯彻到底。


  生命本身是透视性的。伴随着透视性地显露出来的世界的高度和提高，伴随着闪现的增加，亦即使生命本身得以美化的那个东西的闪耀的增加，生命也得以增长和繁荣。“艺术，而且唯有艺术！”（《强力意志》，第853条，第2段）。艺术使实在性（它本身乃是一种闪现）至深至高地在美化之闪耀（Aufschein der Verklärung）中闪现出来。如果说“形而上学的东西”无非意味着实在性之本质，而实在性就包含在闪现之中，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尼采在《强力意志》中讨论艺术的一段文字的最后一句话（第853条）：“艺术作为生命的真正任务，艺术作为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艺术乃是最本真的和最深刻的求假相的意志，也就是求美化者之闪耀的意志，此在的最高法则就在其中变得清晰可见。相反地，真理乃是向来已经被固定了的假象，这种假象使生命确定和保存在某个特定视角中。作为这样一种固定，“真理”乃是生命的一种停滞，因而就是对生命的阻碍和摧毁。


  
    “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强力意志》，第822条）

  


  如果生命始终是生命的提高，那么，“靠真理生活”就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求真理的意志”，也就是求固定假象的意志，“已经是蜕化的一个征兆”（《全集》，第十四卷，第368页）。于是，尼采关于艺术的五个主导命题中最后一个命题的意思，现在变得更加清楚了：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艺术与真理是透视性闪现的方式。但是，实在之物的价值却是根据它如何满足实在性之本质、它如何完成闪现以及如何提高实在性来衡量的。作为美化的艺术，比作为假象之固定的真理更能提高生命。


  现在我们也看到，对尼采及其哲学（作为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必定是一种分裂。只有在彼此不和者必定基于它们共属一体的统一性、并且通过这种统一性而分道扬镳时，才有分裂。它们共属一体的统一性是通过这一种实在性，即透视性的闪现而被给予的。这种闪现也包含着假象和作为美化的闪耀。一方面，实在之物（生命体）要能够实在地存在，就必须在某个特定的境域内固定自己，因而必须保持在真理的假象中。但另一方面，这个实在之物要能够保持为实在的，就必须同时超出自身而美化自己，在艺术创造物的闪耀中提高自己，这就是说，它必须与真理作斗争。由于真理与艺术同样原始地归属于实在性之本质，它们就分道扬镳了，甚至于背道而驰了。


  但因为在尼采看来，假相作为透视性的假相也还具有非现实、幻觉和错觉的特征，所以他不得不说：


  
    “求假相的意志、求幻觉和错觉的意志、求生成和变化的意志，比起求真理的意志、求现实性的意志、求存在的意志来，是更深刻、‘更形而上学的’［亦即说，更合乎存在之本质］”。（《全集》，第十四卷，第369页）

  


  在《强力意志》第853条第一段中，尼采把假相与“谎言”等同起来；在那里，上述意思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达：


  
    “为了战胜这种现实性、这种‘真理’，也就是说，为了生活，我们就离不开谎言……为了生活就需要谎言，这本身也是此在这种可怕的和可疑的特征的题中之义”。

  


  对于实在性来说，真理与艺术是同样必然的。作为同样必然的东西，它们处于彼此不和的纷争关系中。但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在最伟大之事件——即伦理的上帝已经死去——的事实已经被认识之际，创造，亦即作为艺术的形而上学活动，还获得了另一种必然性，这时候，真理与艺术的这种关系才能激起惊恐。现在，在尼采看来，此在唯在创造中方可承受。把实在性运送到它的法则以及它的最高可能性的强力之中，这一点只还为存在提供了保证。但是，作为艺术的创造乃是求假相的意志，它与真理处于彼此不和的纷争关系中。


  作为求假相的意志，艺术乃是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不过，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作为实在性之本质，强力意志本身就是那种存在，这种存在由于意愿成为生成而意愿着自身。因此，尼采试图在强力意志中综合思考存在与生成这个古老对立的原始统一性。作为持存状态的存在应当让生成是一种生成。由此已经对“永恒轮回”思想的起源作了指示。


  1886年，尼采计划好的主要著作的撰写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他出版了他第一部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1872年）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有一个改变了的书名：《悲剧的诞生，或者希腊文化与悲观主义；新版，附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参看《全集》，第一卷，第1—14页）。尼采在前一本书中首次大胆尝试过的任务对他来说还是相同的。他用一句话来确定这个任务。这句话从那以后经常被人引用，但同样也经常受到曲解。正确的解释要从本讲座的整体中得出来。恰当地理解，这句话可以充当一个提示，用来刻画本讲座所做的追问的开端和方向。尼采写道（《全集》，第一卷，第4页）：


  
    “尽管如此，我仍不想完全隐瞒，它现在让我感到多么不快，在十六年之后的现在，它多么陌生地站在我面前——在一双变得更为成熟而极其苛求、但决没有变得更冷漠的眼睛面前；这双眼睛对于那本大胆的书首次敢于承担起来的任务丝毫没有失去兴趣：以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以生命的透镜看艺术……”

  


  自从尼采写下这句话，欧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这几十年里，这句话总是一再受到曲解，而且这种曲解恰恰来自那些人，他们致力于反抗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科学被连根拔起和荒芜化的过程。他们从尼采这句话中读出了如下意思：我们不能再以一种干瘪而枯燥的方式来讨论各门科学了，各门科学不可远离“生命”而“蒙上灰尘”，它们必须“艺术地”得到塑造，从而变得令人兴奋、美观诱人、令人愉快。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艺术地塑造起来的科学必定关涉于“生命”，靠近于“生命”，可以直接为“生命”所用。


  首要地，1909年至1914年间在德国大学里读书的那一代人，听到了对尼采这句话的这样一种解释。即便在这样一种曲解中，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也曾经是一种帮助。但在当时，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正确的解说；因为为此就必须重新追问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追问存在——把存在问题当作现实的追问展开出来。


  为了理解上面引用的尼采的这句话——“以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以生命的透镜看艺术”，我们必须指出以下四点；而有了前面的探讨，这四点对我们来说已经不会那么陌生了。


  一、“科学”在此指的是知识本身、与真理的关系。[103]


  二、句中两次提到“透镜”，即艺术家的“透镜”和生命的“透镜”，表明存在的“透视特征”变成本质性的了。


  三、把艺术家与艺术相提并论，这就直接说明：要根据艺术家、创作、伟大的风格来把握艺术。


  四、“生命”在此既不是指单纯动物的和植物的存在，也不是指那种可以直接掌握的和紧张急迫的日常忙碌活动；而不如说，“生命”乃是一个表示存在的名称，表示一种对存在的全新解释——据此解释，存在就是一种生成。“生命”在这里的意思既不是“生物学上的”，也不是“实践上的”，而是形而上学上的。把存在与生命等同起来，这也不是一种对生物学因素的过分抬高（尽管表面上往往给人这种印象），而是根据在更高层面上被理解的存在对生物学因素作了一种变换的解释；当然，这种存在尚处于“存在与生成”这个古老模式中，后者尚未得到克服。


  尼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必须从存在之本质出发，把艺术理解为存在者的基本发生事件，理解为真正的创造。而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艺术给出了一个视界，在此视界范围内，我们才能够作出估量，“真理”的情形如何，艺术与真理处于何种关系之中。他这句话并不是在谈论艺术与“科学活动”的一种混合，更不是在谈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对知识的无害化（Verharmlosung）。这句话也不是说，艺术必须与生命亦步亦趋，必须为生命所利用；因为实际上，正是艺术，伟大的风格，首先应当成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真正立法。


  尼采这句话要求着一种关于虚无主义事件的知识。在他看来，这种知识同时包含着力求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志，而且起于原始的奠基和追问。


  “以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这就意味着：既不是按照科学的直接效用，也不是按照某种空洞的“永恒意义”，而是要根据科学的创造力来估量科学。


  然而，创造本身既不能被看作某个个体的单纯成就，也不能被看作众人的消遣。创造以某种原始性直抵存在。我们需根据这种原始性来估量创造本身。能够根据存在的尺度进行评价，也就是说，能够根据存在的尺度行动，这本身就是至高的创造了。因为这是对诸神之预备状态的准备，是对存在的肯定。所谓“超人”就是那个重新为存在奠基的人——以知识的严格性，以伟大的创造风格。

  


  [1] “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通常被中译为“权力意志”。为避免对尼采哲学的不必要的、非哲学的误解，我们译之为“强力意志”，在少数情况下为了照顾上下文，也译为“求强力的意志”。——译注


  [2] 巴赫奥芬（J.J.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法学史家和宗教史家，致力于原始民族的神话和符号研究，尤以母权制研究的经典之作《母权》（1861年出版）著称于世。——译注


  [3] 通常简译为《悲剧的诞生》。——译注


  [4] 《尼采著作和书信》（历史校勘全集版），慕尼黑1933—1942年，由一批学者共同编辑，其中有梅特（H.J.Mette）、霍普（W.Hoppe）、施莱希塔（K.Schlechta）等，卡尔·奥古斯持·埃姆格（Carl August Emge）担任主编，但并没有完成全部出版计划。此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9页注。——译注


  [5] 塞尔斯马里亚（Sils Maria）：瑞士阿尔卑斯山上一座小镇，尼采后期常去那里从事思考和写作，今有尼采故居在焉。——译注


  [6] 根据卡尔·施莱希塔的看法，这封书信（编号为379）是作为编者的尼采妹妹福斯特尼采伪造的产物。参看尼采：《著作集》，三卷本，施莱希塔编，慕尼黑1969年，第三卷，第1411页，第1417页和第1420—1422页。据称，福斯特—尼采改变了收信人——这信不是给她的，而是给马尔维达·封·迈森布格（Malwida von Meysenbug）的；另外，她还对信的内容作了扩充。信的原件只留下一个残片了，所以已经无法确证上面海德格尔的引文是否属于尼采。但在残片中，我们仍可看到一句话是与海氏上面的引文相关的，这句话如下：“……在我为自己造好了我的哲学的前厅之后，我必须再接再厉而不厌其烦，直到主结构也得到完成，矗立在我面前”。此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3页注。——译注


  [7] 尼斯（Nizza）：法国地名。——译注


  [8]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文：maestro Pietro（大师彼得）。——译注


  [9] 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多次引用了尼采的这个“要点重述”。但据考证，这个标题并非尼采本人所加，而是尼采友人和助手彼得·加斯特加上去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9页注。——译注


  [10] 希腊词语ου，σία一般被译为“本质”、“实体”等，但海德格尔在词源意义上把它释为与παρουσία同义，后者的意思为“在场状态”（Anwesenheit）。——译注


  [11] 贝姆勒：《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莱比锡1931年；雅斯贝斯：《尼采——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导论》，柏林和莱比锡1936年。——译注


  [12]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年），德国现代哲学家，致力于以“生物中心的形而上学”解决“身体—心灵—精神”关系问题。主要著作有三卷本的《作为心灵之敌人的精神》（1929—1932年）等。海德格尔这里指的是克拉格斯的《尼采的心理学成就》（1926年）。此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23页注。——译注


  [13] 关于这里所讲的“争执”（Streit）和“真理的本源”（Ursprung der Wahrheit），可参看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35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14] 此处“亲眼目睹”原文为Augenschein，也有“个人印象、表面现象”等意思，而在字面上，该词由“眼睛”（Augen）和“假相、假象”（Schein）构成，故也可以直接解为“眼睛的假相”。——译注


  [15] 海德格尔没有注明出处，但这段话可能引自《强力意志》第461条。若然，海德格尔在此有一处误读，把其中的“价值秩序”（Ordnung der Werte）一词误读为“世界秩序”（Ordnung der Welt）了。译者在译文中恢复了尼采的原文。此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30页注。——译注


  [16] 此句中的“原理”德文为Grundsätze，按字面可直译为“基本命题”。——译注


  [17] 海德格尔在此把尼采原来的标题作了一点改变，原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海氏用定冠词der代替了原先的不定冠词einer（第二格）。参看本节开头。——译注


  [18] 这里对“应当”（Sollen）的分析，可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1935年夏季学期讲座），图宾根1953年，第149—152页；现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四十卷，美茵法兰克福1983年；并参看中译本，熊伟、王庆节译，北京1996年。——译注


  [19] 谢林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名词Wille（意志），而是使用了动名词Wollen（意愿），但在此语境中，作为“原始存在”（Ursein）的Wollen显然等同于“意志”（Wille）。——译注


  [20] 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中期对于谢林哲学多有关注。在此前一个学期中（1936年夏季学期），海氏已经开设过一个关于谢林哲学的讲座课。参看海德格尔：《谢林关于人的自由的本质的论文（1809年）》，图宾根1971年；现被辑为《全集》，第42卷，美茵法兰克福1988年。——译注


  [21] 这里的动词“意愿”（wollen）在日常语境中更应译为“想要”，但为了体现其与名词“意志”（Wille）的关系，我们仍译之为“意愿”。——译注


  [22] 此处“对……的定向”（Sichrichten auf ……）也可译为“指向……”。——译注


  [23] 此句德文原文为：Das Wollen will den Wollenden als einen solchen。译成中文后简直就像绕口令了。在“意愿意愿意愿者”中，第一个“意愿”为名词das Wollen（也可译为“意志”），第二个“意愿”为动词will，第三个“意愿者”为名词der Wollende。——译注


  [24] 此处“求强力”原文为zur Macht。“强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可以按字面直译为“求强力的意志”或者“趋向强力的意志”。——译注


  [25] 此句德语原文为：er ist nicht recht “beieinander”，我们在这里作了一种完全字面上的翻译，以照顾上下文的讨论。其实，这个德语日常用语的意思相当于中文口语中的“他守不住自己了”或者“他沉不住气了”。——译注


  [26] 这里的“非意志”原文为Un-wille，我们按照字面把它直译为“非意志”。日常德语中有Unwille一词，意为“不满”、“恶感”。——译注


  [27] 前文中海德格尔已经使用了Ent-schlossenheit一词，这里进一步加了一个连字符号，把它写作Ent-schlossenheit，我们均译为“展开状态”。海氏对此词的使用已经离开其日常含义（“坚决”、“果敢”），而是接近于Erschlossenheit（“被揭示状态”、“展开状态”），意指存在在此（Dasein）中的展开。关于“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t），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0节，图宾根1993年版；并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此外也可参看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版，第177页以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05页以下。——译注


  [28] 此处“更多意愿”（Mehr-Wollen）或者可译作动宾结构：“意愿更多”。——译注


  [29] 此处中译文未能充分显明德文原文中的“轮廓”（Aufriβ）与“图样”（Riβ）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30] 此处“更强大的感觉”（Sic-hstärker-fühlen）或可译为“感觉更强大”。——译注


  [31] 指上文第7节末段提出的二个问题。——译注


  [32] 希腊文中的“相”或“理念”（ἰδέα）与动词“看、观看”（ἰδεῖν）有着词根上的联系。——译注


  [33] 此处“使……呈现在自己面前”（sich vor-stellen）或可译为“把……在自身面前表象出来”。——译注


  [34] 括号中的“面对着自身的状况”原文为：Zuständlichkeit des Zu-sich-selbst-stehens。英译本译作：being the state of having a stance-toward-oneself。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59页注。——译注


  [35] 此句中的“不之性质”德文原文为das Nichtige，“虚无”原文为Nichts，“否定”原文为Nein。有关“不”、“无”和“不化”的讨论，可参看海德格尔：《路标》，《全集》，第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359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423页以下。——译注


  [3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汉堡1952年，第29—30页；并参看中译本，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第21页。——译注


  [37] 海德格尔在1931年夏季学期开设过一个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九的专题讲座，该讲座现已收入《全集》出版。参看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九第1—3章——论力的本质和现实性》，第三十三卷，美茵法兰克福1981年。——译注


  [38] 参看本章第5节。——译注


  [39] 这里“存在真的是什么”（Was das Sein in Wahrheit ist）按照字面可直译为：“存在在真理中是什么”。——译注


  [40] 此处“生产能力”是对德文Hervorbringen-können一词的翻译，后者的字面意义为“能够把……带出来”。故眼下这个句子也可直译为“成为艺术家就是能够把某物带出来”。——译注


  [41] 参看上文第5节。——译注


  [42] 此处形容词“美学的”（ästhetisch）也可译为“审美的”。“美学的”与“审美的”在中文中听来有较大差别，在德文中却是同一个词。——译注


  [43] 希腊文的φύσις通译为“自然”，海德格尔却解之为“涌现、升起”（Aufgehen）。——译注


  [44] 笛卡尔的著名命题。——译注


  [45] 参看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1—74页；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特别是在《林中路》第67页以下，海德格尔也讨论了黑格尔关于“艺术的终结”的命题，并且引用了后者的三个句子，其中有两句是这里没有引用的，其一为：“对我们来说，艺术不再是真理由以使自己获得其实存的最高样式了”（黑格尔：《全集》，第十卷，第1册，第134页）；其二为：“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黑格尔：《全集》，第十卷，第1册，第135页）。——译注


  [46] 德国经济繁荣时代（Gründerjahre）：指德国历史上的1871—1873年。——译注


  [47] 罗恩格林（Lohengrin）：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瓦格纳歌剧《天鹅骑士》中的主角。——译注


  [48] 原文为意大利文：come si dorme con questa musica！——译注


  [49] 此处“精神运动学归纳方法”原文为法文：induction psycho-motrice。——译注


  [50] 吉尔·布拉斯（Gil Blas）：法国十八世纪小说家阿兰·瑞内·勒萨日（Alain Ren Lesage，1668—1747）的著名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的故事》（histoire de gil blas de santilane）的主人公。该小说描写了奥维耶多城一个马夫的儿子吉尔·布拉斯的惊险遭遇以及他在贵族社会的沉浮。可参看中译本，杨绛译，北京1956年。——译注


  [51] 在新的历史考订全集版中，这则笔记共包含有十八个条目，以前各个版本均未收入的第18条译文如下：“18、作为陶醉的艺术，医学上的：强身的遗忘。完全的和部分的无能”。见尼采：《全集》，第八编第三卷，G.科利、M.蒙提拿里编，柏林/纽约1972年，第328页。——译注


  [52] 此处“功能障碍”德文原文为Verstimmung，原意为“使情绪变坏”、“走调”、“不和谐”。显然，海德格尔这里用此词是别有用心的，是要强调生理与心理的一体性，并与上下文中讨论的“情调”（Stimmung）等词语相配合。——译注


  [53] 海德格尔在这里意在强调一组德文词语的基于词根stimm的意义联系，中译文未能充分显明此种联系。我们在此译为“情调”的德文Stimmung一词本来就有“校音、调音、情绪、心境、情调”等多种含义。——译注


  [54] 此处“我们通过我们的肉身存在而生活着”一句德文原文为：wir leben, indem wir leiben。此句或许也可译为：“我们生活着，因为我们呈现着身体”。日常德语中动词leiben仅用在短语wie er leibt und lebt（和他本人一模一样）中。但海德格尔显然把它用作一个表示身体存在或者呈现过程的动词。在本书中，我们把动词leiben和动名词Leiben译为“肉身存在”，名词Leib则仍旧译为“身体”。英译本把这句话译作：we are some body who is alive。参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99页。——译注


  [55] 此句德文原文为：Er “hat” einen Rausch，也可以径直译为：他喝醉了。——译注


  [56] 海德格尔在“追忆”一文也探讨了荷尔德林的这封书信，参看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全集》，第四卷，美茵法兰克1996年，第87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104页以下。——译注


  [57] 此处“问号”（Fragezeichen）亦可直译为“问题标志”。——译注


  [58] 参看康德：《判断力批判》，B16。——译注


  [59] 德文中“功利”（Interesse）一词既有“利益、利害”之义，又有“兴趣、关注”之义。我们译之为“功利”，较难体现其“兴趣”之义。——译注


  [60] 此句德文原文为：Das Wort “schön”meint das Erscheinen im Schein solchen Vorscheins。“美”（schön）与“假相”（Schein）的关联，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柏拉图的ἐκφανέστατον所指的意思，参看本章第21节。——译注


  [61] 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引证错误，或者是一个印刷错误。康德并不是在《判断力批判》第57节和第59节中，而是在该书第37节和第39节中讨论这里所讲的“反思的欲望”。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12页注。——译注


  [62] 中译文难以充分显明这里的“情调”（Stimmung）、“规定性”（Bestimmtheit）和“心情”（Gestimmtheit）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63] 参看本章第14节：“作为审美状态的陶醉”。——译注


  [64] 此句原文为：es ist das rauschhafte Hervorbringen des Schönen im Werk。——译注


  [65]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一首，第4—7行。——译注


  [66] 海德格尔在此所谓“完全不同的方式”的“对艺术的追问”，在他同期做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得到了实行。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1—74页；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67] 海德格尔在1935年夏季学期讲座《形而上学导论》中详尽阐释了这里的δειν όν和δειν ότατον的意思，在一段关于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解释中，海德格尔把这个词翻译为“神秘的东西”（das Unheimliche）、“强大的东西”（das Gewaltige）。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112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熊伟、王庆节译，北京1996年。——译注


  [68] 参看尼采：《全集》，第十九卷（《强力意志》卷），慕尼黑1926年，第240—242页。——译注


  [69] 尼采的原话是：“我们发现艺术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强力意志》第808条）。参看尼采：《全集》，第十九卷（《强力意志》卷），慕尼黑1926年，第216页。——译注


  [70] 参看本章第10节。海德格尔在那里引用了尼采《强力意志》第416条，其中谈到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的首创精神”。——译注


  [71] 此处动词“美化”（verklären）的基本意义为“通过明晰性使某物美”，也可以说，该词有“使明晰”和“使美化”双重意义，故也许可以译之为“使亮丽”。但为了译名形式上工整起见（虽然未能传达全部原义），我们这里把它译为“美化”，相应地也把下文将出现的名词Verklärung和das Verklärende译为“美化”和“美化者”。英译者把verklären一词译为transfigure，在我看来并不十分合适。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纽约1981年，第137页。——译注


  [72] 此处“调音者”（das Bestimmende）或可译为“规定者”。——译注


  [73] 此处“激烈分裂”（der erregende Zwiespalt）在字面上更应译为“令人激动的分裂”。英译本把其中的erregend（令人激动的）译为raging，亦未必通达。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42页。——译注


  [74] 此处“一种激起惊恐的分裂”德文原文为：ein Entsetzen erregender Zwiespalt。由此看来，本节标题“真理与艺术之间的激烈分裂”其实是眼下这个句子的一个缩写。——译注


  [75] “教化”（Bildung）或可译为“教养”。——译注


  [76] 德文短语“事实上”（in Wahrheit）的字面意思为“在真理中”。——译注


  [77] 此处“表-象”一词德文原文为vor-stellen。海德格尔在此用连字符号对德文的vor-stellen作了分写，以强调“表象”原是一种“使……呈现出来”、“把……端出来”。故英译者把这里的vorstellen译为to put forward or present。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51页。——译注


  [78] 指海德格尔作于1943年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译文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79] 尼采在准备《善恶的彼岸》时期使用了“伟大的政治”这个短语，参看尼采：《强力意志》，第463条和第978条（作于1885年）。——译注


  [80] 此为原文页码，即本章第13节“美学史上的六个基本事实”中的第二点，中译本第86—87页。——译注


  [81] 此处“有所精通的、因而控制性的知识”德文原文为：das sich auskennende und somit beherrschende Wissen。英译本把其中的Wissen译为know-how（“实际知识”）。 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64页。——译注


  [82] 这里的“烦忧”（Sorge，又译为“烦”、“操心”、“忧心”等）属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2节，图宾根1993年版；并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另可参看海德格尔《全集》中的早期弗莱堡讲座和马堡讲座部分。——译注


  [83] 关于δίκη［正义］（中译者在此仍从旧译），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作于1946年）一文作过独特的阐释和讨论。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321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84] 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7节A，图宾根1993年版；并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译注


  [85] 参看本章第23节的相关讨论。——译注


  [86] 海德格尔在此是把希腊文δίκη一词译解为“嵌合”（der Fug）。英译者把这里的“嵌合与非嵌合”（der Fug und der Unfug）译为oder and disoder，在中译者看来未必通达。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一卷，D.F.克莱尔译，伦敦1981年，第168页。关于δίκη的具体讨论，可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321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87] 现有《国家篇》中译本译作：“你能告诉我，模仿一般地说是什么吗?须知，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它的目的何在”。参看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1986年，第387—388页。——译注


  [88] 希腊文“方法”一词为μέθοδος。——译注


  [89] 现有《国家篇》中译本译作：“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1986年，第388页。——译注


  [90] 在此上下文中，海德格尔使用了德语表示“制造、制作”的三个动词：herstellen、machen、anfertigen，但海氏特别强调，其中的herstellen具有“把……带出来”、“让显现出来”的意思，与其他两个动词有所不同。我们把herstellen译为“生产”，把machen译为“制作”，把anfertigen译为“制造”。——译注


  [91] 除了这里的“无伪装状态”（Unverstelltheit），海德格尔更经常地用“无蔽”或“无蔽状态”（Unverborgenheit）来翻译希腊文的ἀλήθεια（旧译“真理”）。——译注


  [92] 希腊文φυτουργός一词的字面意思为“园丁”，在文学上也被用作天父宙斯的名称。我们从施莱尔马赫的译法，把它译为“本质构成者”（Wesensbildner）。——译注


  [93] 作者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也论及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58页；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94] 海德格尔把希腊文ἐρασμιώτατον译为“最令人出神的东西”（Entrückendste），这里又把它更改为“既令人迷惑又令人出神的东西”（das Berückend-Entrückende）。虽然这两个德文动词都有“迷惑、使入迷”的意思，但在字面上仍有某种区别：berücken是“使移动”，entrücken则是“使离开”。中译文未能充分传达出这种字面意义。同样的表述亦可见于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全集》，第四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53—54页；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61—62页。——译注


  [95] 这里的φρόνησις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通常被译为“明智”、“聪明”（Klugheit）。在亚里士多德那里，φρόνησις是与“技艺”（Techne）、“知识”（Episteme）、“智慧”（Sophia）、“精神”（Nous）并列的一种能力（参看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海德格尔在二十年代的讲座中曾把φρ όνησις译为“烦神的寻视”（fürsorgliche Umsicht）（参看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载《狄尔泰年鉴》，第六卷，1989年，第235—269页）。而在此上下文中，海氏则把它解为“明智”（Verständigkeit）。——译注


  [96] 此处“向着存在的令人迷惑的出神”德文原文为：berückende Entrückung zum Sein。——译注


  [97] 现在可参看海德格尔：《路标》，《全集》，第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123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142页以下。——译注


  [98]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是德国十九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但这个人名在字面上又有“面纱制作者”（Schleier-macher）的意思，所以在此是一语双关的。——译注


  [99] 法文，意为“健全的理智、常识”（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译注


  [100] 此处形容词“透视性的”原文为perspektivisch，相应的名词有两个，一为das Persepektive（视角、透视、前景等），二为das Perspektivische（透视、透视特性等），后者较少出现。这两个名词基本上是同义的，我们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把das Perspektive译为“视角”，把das Perspektivische译为“透视”。但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在有的语境中我们并没有坚持这个区分，也以“透视”和“视角”两个译名翻译das Perspektive。关于“透视”或“视角”，作者在本书第三章第13节及以下各节中作了更多的讨论，可以参观。——译注


  [101] 这里的“假象”（Anschein）和“假相”（Schein）在日常德语用法中是两个难以区别的词语，且带有贬义色彩。但海德格尔对它们作了中性的使用。“假相”（Schein）与动词“闪现”（scheinen）相联系，是闪现出来的“相”；而“假象”（Anschein）有更多的“似是而非”的含义。——译注


  [102] 尼采在这里把德文中的“活动”（Tätigkeit）一词书作Tätig“keit”，我们权译之为“活‘性’”。——译注


  [103] 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引尼采话中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并不是欧洲近代以来形成的狭义的“科学”概念，而是希腊意义上的Espiteme，即“知识”（Wissen）。——译注



第二章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为了达到对尼采思想的卓有成效的辨析，我们必须首先把他的著作端到我们面前来。就眼下这个讲座而言，我们将以这位思想家的下面这句话作为指导思想：


  
    “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在半神周围一切都变成滑稽剧；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善恶的彼岸》，第150节；1886年）

  


  



第1节 作为尼采形而上学基本思想的永恒轮回学说


  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是以他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为标志的。尼采本人把它称为“关于万物无条件的和无限回复的循环”的学说（《瞧！这个人》，《全集》，第十五卷，第65页）。这个学说包含着一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陈述。我们马上就发现，这个学说是多么枯燥乏味、令人绝望。因此，我们一听到这个学说，也就对之采取了拒斥态度。我们愈是感到这个学说不能通过我们通常所设想的“证明”方法来加以“证明”，我们就愈加强烈地拒不接受这个学说。所以，用不着奇怪，有人反感于这个学说，想出各种回避的法子，就是难以容忍这个学说。人们要么干脆就从尼采哲学中把这个学说删掉拉倒，要么迫于这个学说纠缠不休地在其中出现的事实，只好把它列为尼采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面这种情形中，人们把这个学说解释为某种古怪的和不可能的东西，它只能被看作一种个人性的信仰表白，而不能归属于尼采哲学的真正体系。又或者，人们把这个学说假装成某种完全不言自明的东西——这种做法就像人们对这个学说的排除一样地肤浅和任意，因为从其本质来看，这个学说始终是某种令人诧异的东西。恩斯特·贝尔特拉姆有一本广为传诵的书，专门讨论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他在书中就把这个学说称为“后期尼采这种迷惑和愚弄人心的疯狂神秘”（第二版，第12页）。[1]不过，人们是否能够借助于贝尔特拉姆的解说来消除这个学说令人诧异的特性，那还是大成问题的。


  在这里，面对有关尼采轮回学说的多种多样的模糊和尴尬，我们必须预先指出（而且首先只能用一个断言的形式）：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乃是尼采哲学的基本学说。若没有这个学说作为基础，尼采哲学就会像一棵无根的树。不过，只有当我们注意到，树干是怎样立身于树根的，根本身又是如何扎根的，根本身扎根于何处，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根是什么。但如果轮回学说本身被排除掉了，并且被当作一种由命题组成的“理论”撇在一边了，那么，这样一个产物就犹如一条被拔离地面，并且从树干上锯了下来的根，因而不再是一条根深蒂固的根了——它不再是一种作为基本学说的学说了，而只不过是某种奇特古怪的东西了。我们必须在某个问题空间内来追问这个学说，这个问题空间为尼采哲学提供了可能性，使之有可能把它的所有深渊和背景在我们面前展开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之中展开出来。只要我们还没有做这样一种追问，那么，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就依然对我们锁闭着，我们仍旧不可能对尼采哲学的整体和核心发表自己的见解。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包含着一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陈述。它因此就可以与那些相应的学说相提并论了，即那些长期以来在西方思想中流行的、并且对西方历史（不只是哲学史）的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说。举例来说，如柏拉图的学说，主张存在者的本质在于“理念”，存在者必须根据“理念”来估量，存在是以“应当”为尺度的。又比如，那种通过圣经和基督教教会学说而渗透到西方思想中的学说，认为有一个人格性的神灵作为造物主把一切存在者创造出来了。在西方历史进程中，柏拉图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学说和基督教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学说经受了各式各样的融合，同时也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变化。无论就它们本身而言还是就它们的各种混合来说，这两种学说首先都具有优先地位，因为通过一种长达两千年的流传，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表象习惯，即我们表象事物、对待事物的习惯。即使我们久已不再思考原本的柏拉图哲学，即使基督教信仰已经消亡，已经让位给一种只还合乎理性的关于一个“万能的”世界主宰和一种“天命”的观念，上面讲的这个习惯也还是决定性的。


  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并不是其他学说中间的某一种关于存在者的学说。它源起于一种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种对柏拉图-基督教思想方式及其影响和现代滥觞的最严厉的争辩。尼采也把这种思想方式设定为一般西方思想及其历史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切（哪怕只作一种粗略的思索），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当我们追问在西方思想范围内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时，我们还要做些什么。但当务之急是，我们先得来报道一下轮回学说在尼采思想中的形成过程，标画出这个学说得以产生的思想领域，并且对这个学说如此这般呈现出来的“形态”作一种描写。然后我们就得追问，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是在何种意义上与这个学说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意图是要确定，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何在。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够尝试把这个学说的基本内容展开出来，从而才可能搞清楚，何以这个学说包含着尼采整个哲学的主要部分的基础和领域。最后，鉴于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构成了西方思想已经达到的最后的基本立场，我们必须追问：在这种基本立场中，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否得到了追问，又是如何得到追问的，或者，它是否依然未被追问过；而如果这个问题依然未被追问过，那我们就必须问：何以如此。


  因此，我们这个讲座的进程分为四个部分，概而言之，就是以下四点：


  第一、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的产生、构成及其领域的先行描写。


  第二、一个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它迄今为止在西方哲学总体历史中的可能性。


  第三、对作为西方思想中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轮回学说的解释。


  第四、西方哲学的终结及其另一个开端。


  ［对第三点的探讨构成我的讲座课“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的最后部分（见本书第一卷），对第四点的探讨努力则带有以下标题：“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规定”（见本书第二卷）］[2]


  根据上述，我们已经用不着特别地强调：只有当我们走完了上述第四个阶段，我们才能成功地做到对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真正把握。在我们对这个学说的描写工作的第一阶段中必定还有晦暗不明的东西，只有到这个第四阶段才能进入已经完全展开出来的问题的清晰性之中。在那里，哲学的地位和必要性也通过哲学本身得到了辩护。


  



第2节 轮回学说的形成


  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形成过程，尼采为我们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陈述。这个事实的最切近的原因在于，尼采赋予这个学说以一种特殊的重要性。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尼采自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一个习惯，总是寻求不断以一种明确地记录下来的自我沉思来为他的思想工作伴奏。对于尼采这种在自己的著作中谈论自己的方式，人们作了过于轻佻的解释，说尼采在这里是屈从于一种夸张的自我考察和自我吹嘘的癖好了。如果我们再补充指出，尼采是在精神错乱中结束他的生命的，那就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尼采的自以为是乃是他后来精神错乱的先兆。这种说法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到我们这个讲座结束时自然可见分晓。甚至尼采最后那个看起来夸张有余而节制不够的自述，即他在1888年秋季（在他精神崩溃前不久）写下的《瞧！这个人——人如何成为自己》（《全集》，第十五卷，第1页以下），我们也不能根据他后来的精神错乱来加以贬低。尼采的所有自我考察都基于一个特定的语境联系；对于上面这个自述的解释，也必须根据这个特定的语境联系来进行。这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尼采的思想使命及其历史性瞬间来解释这个自述。如果说尼采总是一再对自身进行沉思，那么，这却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吹嘘的反面。实际上，这乃是尼采的一种常新的准备，总是为自己的使命向他自身所要求的牺牲作好了准备。这乃是尼采从清醒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体察到的一种必然性。否则的话，我们又如何说明得了以下事实：1863年9月18日，十九岁的高年级学生尼采在一份生平自述中写下了如下句子：“作为植物，我生来与上帝的田地[3]相邻，作为人子，我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这份对他以往生活道路的记录的结束语是：


  
    “而这个人就这样长大了，不再需要曾经缠绕着他的一切了。他无需冲破这些桎梏，而是突然地，好比有一个神下了命令，这些桎梏都脱落了。那么，那个最终依然环绕着他的圆环在哪里呢?它是世界吗?是神吗?……”（参看《我的生活——青年尼采的自传草稿》，美茵法兰克福1936年）。[4]

  


  直到1936年，尼采妹妹在检查尼采遗稿时发现了这份自传草稿。根据我的建议，尼采档案馆出版了这份自传草稿的单行本。我提出这个建议，意图是要给今天和将来的十九岁的德国人某种值得深思的重要东西。


  尼采对他生活的回顾和追忆始终只是对自己的使命的前瞻。[5]对尼采来说，这种使命本身就是真正的现实性。在这种现实性中回荡着一切关联——尼采与他自身的关联，与他最亲密的人们的关联，以及与他要赢得的陌生人的种种关联。我们也必须由此来说明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习惯：比如在起草书信时，尼采总是直接把草稿写在他的“手稿”上。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节约纸张，而是因为这些书信与著作有着归属关系。书信也是沉思录。而光是使命之巨大以及他把握使命的坚定性，就使尼采有理由专注于孤独的自我，更确切地讲，使尼采进入了这种自我专心的必然性中了。因此，对于尼采关于自己的种种报告，我们决不能像对待随便某个人的日记流水账那样，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才去阅读。对尼采来说，这些报告乃是最沉重的东西，尽管有时候从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情形。它们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们属于他的使命——而且只是他的使命——的唯一性。这种唯一的使命也含着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一个沉沦时代里，在一个一切都被搀了假、一切都忙碌地运转起来的时代里，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去揭示，具有伟大风格的思想乃是一种真正的行动，而且是一种具有尽管最寂静、但却最强大的形态的行动。在这里，通常流行的在“纯粹的理论”与有用的“实践”之间的区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但尼采也深知，创造者为了摆脱自己的小我并不需要他人，这乃是创造者的一个优异特质：


  
    “一个伟人何时会是他自己的追随者和爱好者呢?其实，当他站在伟人一边时，他恰恰就站在了自己一边！”（《全集》，第十二卷，第346页；1882—1884年）

  


  但这并不排除——而倒是要求——真正的思想家守住他自身中的花岗石，守住他的本质性思想的固有岩石。


  “你作为思想家忠实于自己的原理吗——并不是像一个诡辩者，而是像一个战士忠于命令?”（ 《全集》，第十三卷，第39页；参看第十三卷，第38页）


  上面这些议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保障，使我们免于曲解尼采关于他自己的种种报告，亦即关于他身上的使命的种种报告。无论是把它们曲解为对他自身的一味冥思苦想的啮咬，还是把它们曲解为对他自己的自我的大肆张扬，都是不当的做法。


  我们前面引述的尼采十九岁时作的自传草稿结束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最终依然环绕着他的圆环在哪里呢?它是世界吗?是神吗?……”差不多二十年以后，通过他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尼采对这个关于环绕存在者整体的圆环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哦，我怎能不为永恒、不为婚礼般的环中之环——那轮回之环——而热血沸腾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最后一节：“七个印记（或者肯定和同意之歌）”；作于1884年）

  


  在尼采表达轮回学说的最早几个草案中，有一个含有如下句子：


  
    “第四本书：酒神颂歌式的、无所不包的：‘Annulus aeternitatis’［永恒之环］。渴望再次体验这一切，无数次地体验这一切”。（塞尔斯马里亚，1881年8月26日；《全集》，第十二卷，第427页）

  


  尼采早先提出的问题是：这个圆环是世界还是上帝，抑或既不是世界也不是上帝，抑或是原始统一的世界和上帝?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等于是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的解释。


  我们首先要来听听尼采本人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形成过程的陈述。这个陈述可见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著作《瞧！这个人——人如何成为自己》（1888年）。这本书直到1908年才得以出版（现在可见于尼采《全集》第十五卷，第1页以下）。该书第三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我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尼采在这里依次描写了他已经出版的各部著作。其中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写给所有人而又无人能读的书》的那段文字是这样开头的：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关于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即永恒轮回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公式，是在1881年8月间形成的。我匆匆地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并且还附带了一句话：‘高出于人类和时间6000英尺’。那一天，我正在西尔瓦普拉那[6]湖边的林中漫步；在离苏尔莱[7]不远一块高高尖尖的巨岩旁边，我停住了。就在这当儿，这个思想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全集》，第十五卷，第85页）

  


  在1881年夏天，尼采首次踏上瑞士上恩加丁地方，领略了这个地方的美好风光，把它当作他生命中的一件礼物来接受。这个地方此后成了尼采完成主要著作的工作场所。正是在这个地方，尼采形成了他的轮回思想。（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可以在C.F.迈耶尔的《于尔克·耶拿奇》开头找到对它的描绘）。[8]轮回思想并不是从其他命题中计算和推导出来的。它油然而生。然而，就像所有伟大思想一样，它之所以油然而生，只是因为它已经经受了一种长期劳作，由此得到了准备，终于出乎意料地产生了。如果我们做一种暂时的把握，尼采这里所谓的“思想”，就是一种着眼于存在者如何成其所是而对存在者整体的筹划。这样一种筹划改变了一切事物的面貌和分量，以此方式把存在者开启出来。真正地思考一个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本质性思想，这就意味着：要深入到由这个思想开启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清晰性之中，在这种清晰性的光亮中观看一切事物，并且准备好以整个意志去接近这个思想中所包含的全部决断。诚然，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思想看作“单纯的”思想，看作某种非现实的和无效果的东西。而事实上，尼采这个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乃是对整个存在的一种震动。这位思想家的视界不再是他“个人体验”的境域。那是某种不同于他本身的东西，它在他之下也在他之上，已经超出了他，此后就呈现在那里了；它不再归这个思想家所有，相反地，倒是思想家只能归属于它。因为思想家必定成为认识展开的场所，所以，他首先甚至长久地会把认识当作他自己的东西保存起来——这一点并不与我们上面刚刚指出的事件相矛盾。正因为这样，尼采最初几乎没有谈论他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认识，即使对他的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只是有所暗示而已。1881年8月14日，尼采从塞尔斯马里亚写信给他的助手和朋友彼得·加斯特：


  
    “现在，我亲爱的好朋友！八月的太阳照在我们头上，岁月在流逝，群山和树林间变得更安静、更平和。在我的视域里，思想已经升起，这样的思想我从未见过——对此我不想透露什么，而且要把我自己保持在一种平心静气的状态中。我的确还必须活上若干年！”

  


  当时，尼采打算在未来十年里保持沉默，完全为阐发他的轮回思想作准备。虽然这个沉默计划在次年和以后几年里被打破过多次，但关于他的这个基本思想，尼采在这几年的著作中并没有详加阐发，或者十分简短地直接提示一下，或者只是间接地用婉转说法和比喻手法作一点暗示。几年之后（1886年），尼采用下面的句子刻画了那种激励他对最本质性的东西保持沉默的态度：


  
    “人们一旦把认识传达出来，就不再充分热爱认识了”。（《善恶的彼岸》，第160节）

  


  在“永恒轮回思想”突然向他袭来的那个时刻，尼采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开始的对自己的基本情调的转变终于确定下来了。他为一种转变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显示在此前不久（同样也是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上：《曙光》。这部著作以一个从印度《黎俱韦陀》[9]中摘来的箴言作为卷首语：“有那么多尚未闪烁的曙光”。基于这种转变了的基本情调，尼采才得以牢牢地置身于他自己的命运之中。而对这种转变了的基本情调的最后巩固表现在次年（即1882年）出版的著作标题上：《快乐的科学》（la gaya scienza）。这部著作有一个导引性的“序曲”，之后分为四篇。在该书1887年第二版中，作者补充了第五篇和一个附录，并且增加了一个前言。尼采在初版的《快乐的科学》结尾处首次公开谈论了他的轮回思想。因此，看起来，尼采不仅在一年之后就已经打破了他原先计划好的沉默，而且由于他把自己的认识传达出来，他也就不再充分热爱这种认识了。可是，尼采做的这种传达是十分奇特的。它只是顺便被附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在那里，这个轮回思想并不是作为一种学说被端出来的。它犹如一个奇怪的想法被放在那儿，仿佛尼采是在拿可能的观念做游戏。这种传达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传布，[10]而更多地是一种掩饰。尼采对轮回思想的下一次表达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是在两年后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中（1884年）。在这里，虽然尼采径直谈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且谈得较为详细了，但又只是以诗意的形式从虚构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嘴里说出来的（《全集》，第六卷，第223页以下）。进而，尼采对他这个最本质性的思想的第三次传达（也是最后一次传达）同样是十分扼要的，而且只是以一个问题形式表达出来的。那是尼采在1886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做的。


  纵观他的这三次表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个要成为整个哲学的基本思想的思想来说，尼采做的传达是很不够的。这种传达上的不够就等于是一种隐瞒。而且这才是恰当的隐瞒。因为谁若完全地沉默，恰恰就透露了他的沉默；但谁若以婉转的传达稍稍加以言说，他才把真正的沉默隐瞒起来了。


  倘若我们的认识还局限于尼采本人的出版物，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尼采已经完全知道、已经作好准备并且作过持续深思、但又含而不露的东西。只有对遗留下来的尼采手稿的考察才能给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图像。在此期间，尼采的一些有关轮回学说的草稿已经被公之于世了，它们分散在大八开本版的遗稿卷中（即《全集》第十二卷至第十六卷）。


  但为了真正深入地理解尼采真正的哲学中的这个基本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我们首先得把尼采本人对这个基本思想所作的传达与他克制着含而不露的东西区分开来。这样一种在似乎完全表面的直接传达与看起来难以捉摸的隐瞒之间的区分，就一般哲学表达来说是必要的，而对尼采的哲学表达来说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同时，我们决不可立即就作出一种对传达的贬低，不能认为传达比含蓄的克制更少有意义。


  哲学的传达完全不同于专门科学的公布方式。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太容易倾向于以科学出版物的特征为标准来衡量哲学的传达。通过十九世纪的发展，专门科学取得了一种工业特征。在这里，被制作好的产品必须尽可能快地出炉，以便它能够为其他人所利用，但也是为了自己的发现不被其他人抢了先，或者也为了其他人不再重复做同一项工作。尤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比如在现代的自然研究中，人们必须进行一系列巨大而昂贵的科学实验，因此就更有了上面讲到的情况。所以完全顺理成章地，我们最后就设立了一些机构，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了解：关于哪些问题、在哪些方向上已经有了哪些论文和实验结果报告。顺便提一下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以肯定，今天在生理学领域里，俄罗斯人正在花高额费用进行十五年前在美国和德国已经完成了的研究工作，但他们由于封锁了与国外科学的交流而根本不晓得这些情况。


  与地球上人类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应，一个半世纪以来出现的技术工业特征将一道决定今日科学的未来命运。因此，“科学”[11]一词的内涵就将在一个与法文的science概念相吻合的特定方向上展开出来，而法文的science概念指的是数学-技术学科。在今天，大工业部门和军队总参谋部已经比“大学”更好地了解关于“科学上的”必做之事的“消息”；它们也拥有更大规模的手段和更为优化的资源，因为实际上它们更贴近于“现实”。


  而我们所谓的“精神科学”，将不会恢复到从前作为“美的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状态上。[12]它将被改造为一种“政治世界观的”教育工具。只有那些盲者和空想家还会相信，在1890至1900年十年间各门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图景和分布情况，能够与各种相称的门面修饰（Übermalungen）一道永远地保存下来。现代科学在其起源中就已经预先确定了的技术风格，通过我们为这种技术设定的新目标是不会发生变化的。通过这种目标设定，现代科学的技术风格只会被最终固定起来并且被赋予合法性。在今天，要是没有大实验室的技术，没有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技术，没有一种完善的通讯设施的技术，我们就无法设想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和一种相应的作用。任何对这些事实的削弱和阻碍都不外乎是一种反动。


  与“科学”相区别，哲学中的情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说“哲学”，仅仅是指伟大思想家的创造。甚至在传达方式上，这种创造也具有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法则。在这里，想急急忙忙地发表和唯恐迟到一步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本质上都有这样一个特性：它必然为同时代人所误解。甚至面对自身，哲学家也必须停止成为他自己的同时代人。一种哲学学说越是重要，越是具有革命性，它就越是首先需要培养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的种类。因此，举例说来，我们直到今天也还必须费心尽力地去把握康德哲学的本质内容，把它从康德同时代人及其追随者的各种错误解释中释放出来。


  以尼采本人关于其轮回学说所作的少数几处含蓄的传达，他显然也不想取得一种完全的把握，而是要为一种基本情调的转变铺平道路。只有基于这种基本情调，他的学说才能够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和有效的学说。对于同时代的人们，尼采只希望把他们改造为那些必将到来者的前辈和祖先。（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篇，“在幸福岛上”）


  因此，我们首先要回想一下尼采本人所作的传达，在此我们不得不限于一种完全暂时的解释。接着，我们要对尼采含而不露的东西作一种概括的了解。


  



第3节 尼采对轮回学说的第一次传达


  对一种哲学传达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的语境和方式。所以，对于我们要求理解轮回思想的全部进一步努力来说，我们必须牢记以下事实：尼采是在1882年的《快乐的科学》一书结尾处首次谈到轮回思想的。在后来流行的第二版中，这一节文字（第341节）构成该书第四篇的结尾。[13]这个第341节，即该书倒数第二节（《全集》，第五卷，第265—266页），包含着轮回思想。其中所道出的东西属于“快乐的科学”。这一节文字如下：


  
    “最大的重负。——假如在某个白天或某个黑夜，有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寂寞中，并且对你说：‘这种生活，如你目前正在经历、往日曾经度过的生活，就是你将来还不得不无数次重复的生活；其中决不会出现任何新鲜亮色，而每一种痛苦、每一种欢乐、每一个念头和叹息，以及你生命中所有无以言传的大大小小的事体，都必将在你身上重现，而且一切都以相同的顺序排列着——同样是这蜘蛛，同样是这树林间的月光，同样是这个时刻以及我自己。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与它相比，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那会怎么样呢?难道你没有受到沉重打击?难道你不会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诅咒这个如此胡说八道的恶魔吗?或者，你一度经历过一个非常的瞬间，那当儿，你也许会回答他：‘你真是一个神，我从未听过如此神圣的道理！’假如那个想法控制了你，那它就会把你本身改造掉，也许会把你辗得粉碎。对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还想要它，还要无数次吗?’这个问题作为最大的重负压在你的行动上面！或者，你又如何能善待自己和生活，不再要求比这种最后的永恒确认和保证更多的东西了呢?——”。

  


  在《快乐的科学》临近结尾处，尼采竟为我们端出了这样一种东西！这是对一般存在者令人恐怖的总体状态的一个可怕展望。在此哪里还有“快乐”可言?难道不是相反地开始了一种惊恐么?显然如此。我们只需看一下紧接着的第342节（第四篇最后一节）的标题就够了。这个标题叫作：“Incipit tragoedia”［“悲剧的起源”］。悲剧开始了。这样一种知识如何还能被叫作“快乐的科学”呢?一个恶魔般的想法，但决不是一种科学；一种可怖的状态，但决不是“快乐的”状态！不过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关于“快乐的科学”这个标题的偶然想法。事关宏旨的只是尼采思考的那个东西。


  所谓“快乐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科学”并不是表示当时和现在存在的专门科学及其在上个世纪形成的各种建制的名称。“科学”指的是对于本质性知识的态度和追求本质性知识的意志。诚然，每一种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认识，在尼采那个时代里，尤其还包含着自然科学的认识。[14]但是，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构成真正的知识的本质。真正的知识蕴含于人对存在者的各个基本关系之中，因此也蕴含于真理的种类以及随着这种基本关系而设定起来的确定性中。“科学”一词在这里有着与“激情”（Leidenschaft）一样的音调，而此所谓“激情”，就是那种根基扎实的驾驭激情，我们正是以此激情去驾驭与我们照面的事物，去驾驭我们回应这个照面事物的方式以及把这个事物投入到伟大的和本质性的目标之中的方式。


  “快乐的”科学?这里所讲的“快乐”并不是空洞无物的乐趣和肤浅短暂的娱乐，比如说，不受干扰的科学研究活动使某人“开心”。尼采这里讲的“快乐”，指的是一种来自从容大度的喜悦，它甚至也不再为最艰难和最可怕的事物所推翻。在知识领域里面，这种喜悦也不再为最值得追问的东西（das Frag-würdigste）所推翻，而毋宁说，由于它肯定了最值得追问的东西的必然性，它就在后者那里得到了加强。


  只有根据对如此这般被理解的“快乐的科学”的知识，永恒轮回思想中可怕的东西才能够得到认识，从而这个思想本身的本质内涵也才能够得到认识。现在我们已经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尼采首次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把这个恶魔般的思想传达出来；因为根据实事来看，他在这个结尾处提到的东西并不是“快乐的科学”的终结，而倒是它的开端，它的开端同时也是终结——这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快乐的科学”首先和最终必须知道这个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对尼采来说，“快乐的科学”无非是一个表示“哲学”的名称，这种“哲学”的基本学说讲的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如上所述，尼采是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首次把轮回学说传达出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他的这个学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与此事实同样重要的，是尼采在那里预先把这个轮回思想刻画出来的方式。相关的这节文字（第341节）有如下标题：“最大的重负”。作为重负的思想！就“重负”一词，[15]我们能设想些什么呢?一种重负阻止摇摆，带来一种安宁和坚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把它们聚集起来，并给它们以确定性。一种重负同时也向下作用，因而是一种力求把自己保持在上面的持续的强制力；但它也体现出向下滑动并且保持在下面的危险。这样说来，一种重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被越过和跳过的障碍。不过，一种重负并不创造出新的力，但改变着力的运动方向，从而为那种可支配的力创造出新的运动规律。


  但一个“思想”如何可能是一种重负呢?也就是说，一个“思想”如何能够以上面所讲的加强、聚集、作用、阻碍和改变方向的方式成为决定性的呢?它能决定什么呢?这种重负应当被加到谁身上，被装在谁身上呢?还有，该由谁一道把这种重负拿到高处——为了使自己不留在下面?在这节文字快结束的地方，尼采说：作为“你还想要它，还要无数次吗?”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思想随时随地都会压在我们的行动上面。这里的“行动”一词并不仅仅指实践活动，也不是指道德行为，而是指人与存在者以及人自身的关联整体。对于这种置身于存在者中间的情况，永恒轮回思想应当是一种“重负”，也就是说，应当成为决定性的。


  但现在我们更要问：一个思想如何能够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呢?“思想”！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东西会成为一种重心么?对于人来说，难道恰恰不是相反地，决定性的东西是围绕着他的情况，例如他的“食物”么?——用费尔巴哈的名言来说：人是什么，看他“吃”什么。而且，除了食物外，难道不是还有地方（Ort）么?按照当时英国和法国社会学家的学说来讲，难道不是还有“环境”（Milieu），即空气和社会么?但绝不会是“思想”！对于所有这一切，尼采或许会反驳说：恰恰就是“思想”，因为正是“思想”更多地决定着人，决定人去要求这种食物，这个地方，这种空气和社会；因为在“思想”中人才能作出决断，是不是就接受和保持这些情况，或者选择其他的情况，是不是就这样或者那样地解释他所选择的这些情况，这样或那样地去对付这些情况。的确，这种决断常常是心不在焉地作出的，但这并没有否定思想的支配地位，而倒是肯定了思想的支配地位。环境本身并不说明什么；并没有一种自在的环境。关于这一点，尼采有言（《强力意志》，第70条；1885—1886年）：


  
    “反对环境决定论和外因论：内在的力量无比优越”。

  


  “内在的力量”中最内在的东西就是思想。而且，如果这个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所思考的完全不是什么任意的东西，不是这个那个东西，而是如其所是的存在者整体，如果这个思想真正得到了思考，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思想作为问题把我们置于存在者之中并且因此把我们摆出来，如果就像尼采一度指出的那样，这个关于永恒轮回的思想就是“思想中的思想”（《全集》，第十二卷，第64页），那么，难道它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可能成为一种重负，不只是其他重负中的一种，而是“最大的重负”么?


  但为什么是这种重负呢?什么是人?莫非人是需要一种重负、始终而且必须把一种重负加在自己身上的生物么?在这里，何种危险的必然性在起作用呢?一种重负也可能往下作用，也可能把人贬降下去。而且，要是人就在下面，那么，一种重负作为重负就成为多余的了，结果，人这时突然没有了重负，不再能估量什么是他的上面，不再能觉察他是在下面，这时候，人倒是把自己看作中心和尺度，而这一切其实仅仅构成他的平庸状态。


  尼采获得关于这种重负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出乎意料的偶然情况吗?或者，这种思想之所以到来，是因为以往的种种重负已经把人离弃，已经烟消云散了?对一种新的“最大的重负”之必然性的经验，与对所谓一切事物都失去了重力这回事情的经验，是共属一体的。尼采说：


  
    “我们已经当了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徒，现在，我们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正在丧失那种使我们生活下来的重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强力意志》，第30条；1888年）

  


  眼下，上面这个对我们来说还不免模糊的句子只能提示我们，尼采关于新的“最大的重负”的思想植根于两千年之久的历史联系中。因此，就连尼采第一次传达时引出这个思想的方式也是作为一个问题和一种可能性：“假如……有个恶魔……，那会怎么样呢?”而且，这个思想并不是直接由尼采本人端出来的。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当代人（尼采本人必定也把自己算作一个当代人了）会怎么样呢?这样一个当代人又如何能够自发地发现这个思想呢?相反，我们听到的却是：“假如……有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寂寞中……，那会怎么样呢?”这个思想并非来自随便哪个人，它也并不是要达到随便哪个人那里去——在最任意的、日常的、亦即忘记自我的状态和营生中的随便哪个人。这个思想到来，进入人的“最孤独的寂寞”中。哪里以及何时有这样一种“最孤独的寂寞”呢?莫非是在彼时彼地，在人一味地退隐，一味地置身事外并且仅仅关注“自我”之际么?不是的。倒不如说，是在人完全是他自己的时候，是在人置身于他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历史性此在的各种最本质性的关联中的时候。


  这种“最孤独的寂寞”先于并且超越于任何一种对我与你、我（你）与“我们”、个体与群体的区分。在这种最孤独的寂寞中，不存在任何一种作为隔离化的个别化。而毋宁说，其中只有那种必须被理解为本己化的个别化；在这种个别化中，人才在其自身中拥有自己。[16]所谓“自身”（Selbst）、“本己性”（Eigentlichkeit）并不是“自我”（Ich），而是那种此之在，我与你的关联、我与我们的关联以及我们与你们的关联，都是建立在这种此之在基础上的。[17]惟基于这种此之在，这些关联才能够被掌握，而且也必须被掌握，如果它们要成为一种力量的话。在自身存在（Selbst-sein）中将作出决断：事物和人具有何种重力，要用何种天平来衡量，谁是衡量者?假如有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寂寞中，并且使你面对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与它相比，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尼采没有说明会发生什么事。他再度发问，并且启示了两种可能性：你会诅咒这个恶魔，还是会在他身上认出一个神?你会被这个思想辗得粉碎，还是除了它的真理之外别无所求了?你会被这个最大的重负吸入深渊之中，还是你本身会成为它的更大的平衡力?


  尼采在此形成对“最大的重负”思想的第一次传达的方式表明：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思想”（《全集》，第十六卷，第414页）。它在多重角度上是这个最沉重的思想。首先就其中要思考的东西（即存在者整体）而言，它是最沉重的思想。存在者整体是最重的重力，因而是在最重之物意义上的最沉重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就思考本身来说，它也是这个最沉重的思想，因此是一个最艰难的思想。因为它必须深入到存在者最内在的丰富性中进行思考，必须在存在者整体的极端界限上进行思考，同时也必须贯通人的最孤独的寂寞进行思考。


  我们试图用上面这些区分来说明尼采的思想。而说明永远是解说，而且必然是解说；在其中，我们使用了一些相应的、但又不同的概念和词语。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插入一段关于尼采和我们语言用法的议论。


  尼采并没有用“存在者整体”（das Seiende im Ganzen）这个说法。我们使用这个名称，首先是为了命名一切不是完全虚无的东西：自然（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自然）、历史（它的创造、它的塑造者和承担者）、神、诸神和半神。我们也把生成者、产生者和消逝者称为存在者。因为生成者、产生者、消逝者已经不再是虚无，或者还不是虚无。我们也把假相、假象、幻觉和虚假称为存在者。倘若这些东西不存在，那它们就不可能欺骗和迷惑人们。所有这一切都在“存在者整体”这个词语中一起得到命名。甚至其界限，即绝对不存在者，虚无（Nichts），也还属于存在者整体，因为若没有存在者整体也就不会有什么虚无。但同时，“存在者整体”一词命名的存在者，恰恰就是我们所追问的东西，是值得追问的东西。在这个词语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如何是。就此而言，这个词语只是一个集合名词而已。但它的集合作用把存在者集中起来，是为了追问关于存在者本身所具有的聚集作用的问题。所以，“存在者整体”这个名称就是指值得追问的东西，因而是最值得追问的词语。


  相反地，尼采在这方面的语言用法虽然是稳当的，但却不是明晰的。当他意指整个现实或者万物时，他说“世界”或者“此在”。[18]“此在”这个语言用法起于康德。当尼采设问，此在是否具有一种意义，是否能为一般此在规定一种意义，这时候，他这个“此在”的意思大体上吻合于我们所谓的存在者整体——尽管有一些保留条件。对尼采来说，“此在”与“世界”具有同样宽广的含义；代替“此在”，尼采也用“生命”一词来说同一回事。尼采所谓“生命”不仅仅是指人的生命和人的此在。相反地，我们用“生命”一词，仅仅指称植物和动物的存在者；我们借此已经把人的存在与植物和动物的存在区分开来了，人的存在是比单纯的“生命”更多的东西，是与后者不同的东西。此外，对我们来说，“此在”一词所指称的东西决不能与人的存在相等同，完全不同于尼采以及他之前的传统哲学所理解的此在。我们以“此在”一词所标识的意思，在以往的哲学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这种语言用法上的区别并非出于偶然的一己成见。其中潜伏着本质性的历史必然性。但这些语言方面的差异不是通过肤浅的学习和记取就能掌握的，我们必须根据对实事本身的争辩去熟悉和习惯历史地生长起来的词语。[19]（关于尼采的“此在”概念，例如可参看《快乐的科学》，第四篇，第341节，第五篇，第357节，第373节，第374节。）


  



第4节 “悲剧的起源”


  作为最大的重负，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乃是最沉重的思想。当这个思想真正得到思考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尼采以《快乐的科学》最后一节的标题给出了一个答案（第342节；1882年第一版）。这一节文字紧接着尼采对这个最沉重思想的第一次传达，并且构成《快乐的科学》的真正结尾，其标题为：“Incipit tragoedia”［悲剧的起源］。[20]——悲剧开始了。那是何种悲剧呢?答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悲剧。但尼采理解的悲剧是什么呢?悲剧吟唱悲剧性。[21]我们必须认识到，尼采只是根据他所意指的悲剧之开始来规定悲剧性的。当轮回思想得到思考时，悲剧性本身就成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历史地看，这就是“欧洲悲剧时代”的开始（《强力意志》，第37条；以及《全集》，第十四卷，第448页）。这里开始和发生的事情，是在最大的寂静中进行的；它长久地并且对大多数人保持着遮蔽。这种历史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进入历史书中。


  
    “‘正是最静默的话语引起狂风暴雨。信鸽传来的思想左右着世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篇结尾）“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些变得更加谨慎和克制的人们此间竟尚未摆脱那个古老的信仰：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赋予某个行为和事物以伟大特性。”（《善恶的彼岸》，第241节）

  


  而且最后：


  
    “这个世界并不是绕着新嘈杂声的发明者而旋转的，而是绕着新价值的发明者旋转的。世界无声地旋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篇，“大事件”）

  


  只有少数罕见的人们听得见这无声的旋转，才能体察到“Incipit tragoedia”［悲剧的起源］。但尼采是如何理解悲剧性和悲剧的本质的呢?我们知道，尼采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要追问“悲剧的诞生”（1872年）。对悲剧性的经验以及对悲剧性之起源和本质的沉思，乃是尼采思想的基本成分。与其思想的内在变化和对其思想的澄清相应，尼采关于悲剧性的概念也渐渐得到了澄清。但从一开始，尼采就反对亚里士多德所做的解释；根据亚氏的解释，悲剧性引起κάθαρσις［陶冶、净化］的效果。通过激发恐惧和怜悯的情感，悲剧性会产生道德净化和升华的效果。尼采说：“我曾再三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一大误解，因为他认为自己在两种沮丧的情绪即恐惧和怜悯中找到了悲剧性情绪”。（《强力意志》，第851条；1888年）根本上，悲剧性与道德没有任何原始的关联。“谁要是在道德上欣赏悲剧，他就还得提高几个档次”。（《全集》，第十二卷，第177页；1881—1882年）悲剧性属于“审美性”（das Ästhetische）。而要澄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阐明尼采的艺术观。艺术乃是“生命”的“这种”“形而上学活动”。艺术决定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最高的艺术乃是悲剧艺术；因此，悲剧性属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本质。


  悲剧性本身的确包含着恐惧，但它不是作为激发恐惧的东西，可以使人通过向“听天由命”的逃遁、通过对虚无的渴望来逃避恐惧。相反地，这种恐惧是受到肯定的东西，而且是在它与美的不可改变的归属关系方面受到肯定的东西。悲剧存在于恐惧作为美所包含的内在对立面而受到肯定的地方。伟大和崇高与深度和恐惧是共属一体的；一方越是原始地被要求，另一方就越可靠地被获得。“恐惧属于伟大——我们可不能受骗上当”。（《强力意志》，第1028条）对这些对立面的共属一体关系的肯定就是悲剧性认识，就是悲剧的态度，尼采也称之为“英雄精神”（das Heroische）。“是什么造成英雄精神?”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268节）中如是问道。他的回答是：“同时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和人类最高的希望”。这里所谓“同时”是关键所在：并不是要利用一方与另一方抗争，更不是要对两者视而不见，而是既要控制自己的不幸也要控制自己的幸福，从而才不至于成为自己臆想出来的胜利的笨瓜。[22]


  
    “这就是英雄精神，它们置身于悲剧性的残酷中来肯定自身：以它们的坚强足以把痛苦当作快乐来感受”。（《强力意志》，第852条）

  


  悲剧精神于自身中带着种种矛盾和疑问。（《全集》，第十六卷，第391页；参看第十五卷，第65页；第十六卷，第377页；第十四卷，第365—366页）悲剧性只存在于这种“精神”起支配作用的地方，而且甚至可以说，只有在认识和认识者领域里才会发生最高的悲剧。尼采说：“最高的悲剧主题迄今尚未被利用：诗人们在经验上对认识者的许许多多悲剧一无所知”。（《全集》，第十二卷，第246页；1881—1882年）存在者本身决定和蕴含着痛苦、毁灭和否定。在《瞧！这个人》中谈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形成过程时，尼采把这个思想称为：


  
    “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公式”。（《全集》，第十五卷，第85页）

  


  为什么轮回思想就是最高的肯定呢?因为它还把极端的否定、毁灭和痛苦当作存在者固有的成分来加以肯定。因此，恰恰凭着这个思想，悲剧精神才得以原始地完全进入存在者之中。尼采说“Incipit tragoedia”［悲剧的起源］，但也说“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偶像的黄昏》；《全集》，第八卷，第83页）。


  查拉图斯特拉乃是第一位关于这个思想中的思想的真正思想家。去成为第一位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真正思想家，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本质。这个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是最沉重的思想，它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在迄今为止的平常人当中，首先还没有人能够思考这种思想，也不敢要求作这样一种思考，连尼采本人亦然。因此，为了让这个最沉重的思想（即悲剧）得以开始，尼采还必须首先把这个思想的思想家创作出来。这就是他在《快乐的科学》出版一年之后（即自1883年以后）开始形成的那部著作中所做的事情。而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形成过程的陈述也说：这个思想构成“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23]不过，以“Incipit tragoedia”［悲剧的起源］为标题的《快乐的科学》最后一节却有以下说法：


  
    “悲剧的起源。——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时离开家乡和乌尔米湖，跑到山上去了。在那里十年，他享受着自己的精神和孤独，从来没有对之感到厌倦过。但最后，他却改变了自己的心意——有一个黎明，他随晨曦一道起床，迎着太阳并且对太阳说道：‘你，伟大的星辰啊！假如没有那些被你的光明所照耀的人，你又有何快乐可言！十年了，你每天从这里升起，来到我的洞穴：要是没有我，没有我的鹰和蛇，你可能早就厌倦了自己的光明和这条道路。但每天早晨我们都等候着你，汲取你那充溢的光明，并且为此祝福你。看哪，我就像采集了太多蜂蜜的蜂儿，已开始对我的智慧感到厌倦了。我需要向我伸展的手，我想要馈赠和给予，直到人群中的智者再度因自己的愚蠢而愉悦，贫者再度因自己的财富而欢喜。为此我必须降至深处，就像你每到夜晚就沉入大海，把光明带给阴间，啊，丰富绝伦的星辰呵！——我必须和你一样没落下去（untergehen），就像我要去找寻的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祝福我吧，你那平静的眼睛，它能毫不嫉妒地看着一种极度的幸福！祝福这杯子吧，它愿满满地溢出，直到水从里面金灿灿地流泻出来，并且把你的快乐余辉撒向每个角落！看啊，这杯子想要重又变成空的，而查拉图斯特拉想要再度做人’。——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开始没落了”。

  


  后来，《快乐的科学》的这个结尾原封不动地构成了尼采次年出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篇的开头。只是湖的名称，即“乌尔米湖”，[24]被替换成“他家乡的湖”了。查拉图斯特拉的悲剧一开始，他就开始没落了。这种没落本身就有一种历史。没落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一种结束。[25]在这里，尼采是根据他关于伟大的希腊悲剧的一种深刻认识来构成他的著作的。因为希腊悲剧同样也不只是要“以心理学方式”准备好一种“悲剧性冲突”，打下一个复杂的结，诸如此类。相反地，在希腊悲剧开始的那一刻，通常被人们当作“悲剧”的那一切就已经发生了。正在悲剧中发生的“只还有”没落而已。我们说“只还有”是十分不恰当的，因为唯现在才开始了本真的东西。若没有“精神”和“思想”，一切行为皆虚无。


  



第5节 对轮回学说的第二次传达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而且作为整部著作，构成了尼采对轮回学说的第二次传达。但现在，尼采不再附带地谈论这个学说，仿佛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当然，他也还没有毫无顾忌地和直截了当地来谈论这个学说。由于尼采诗意地创造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他也就创造了这位思想家，创造了另一种人，后者——与迄今为止的人相对立——通过把悲剧精神置入存在者本身之中而使悲剧开始了。查拉图斯特拉是英雄的思想家，而且因为它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所以这位思想家所思考的东西就必须一道被塑造为悲剧性，亦即对极端否定的最高肯定。而按照被我们引为本讲座的指导性句子的那个箴言来说，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为了揭示这种悲剧，尼采首先必须创造一个英雄——唯在这个英雄周围才形成了悲剧。这个英雄形象的基础就是永恒轮回思想；即便在没有专门谈论这个思想的地方，情形亦然。因为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及其学说需要一位独一无二的教师。在这位教师形象中，这个学说将得到间接的描绘。


  与对轮回思想的第一次传达一样，在尼采做的第二次传达中，传达方式首先就比传达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要变成不为这个学说而心碎的人。以往的人不能真正地思考这个学说。他终究不得不超出自身之外，被改变——变成为超人。用“超人”这个名字，尼采决不是要表示某个不再是人的东西。作为“超出……之外”（Über-hinaus）的“超”（Über）是与一种完全确定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这种人超出自身而过渡为一个被转变了的人时，他的规定性才会明显可见。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回顾以往的人的过往性；而只有在这种回顾中，以往的人才会变得明显可见。这个需要克服掉的人就是当今之人；如若从正在把他克服掉的那种人来考虑，这就是说，从新的开端来考虑，他也就是“最后的人”。最后的人乃是具有“中等幸福”的人。他机智无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同时，他又把一切都带入无关紧要状态中，带入中等状态中，带入普遍的简单化过程中。在这个最后的人周围，一切事物都将日复一日地变得越来越渺小。于是，甚至他还认作伟大的东西也必定会变成一个渺小的东西，而且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渺小。


  超人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怪物。超人是那种人，他能够认识和征服这个最后的人本身。所谓“超—人”（Über-mensch），意思就是说，他超出“最后的”人，并且因此才使这个人带上最后的人、以往的人的烙印。所以，为了从一开始就挑明这样一种对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篇的序言中（第5节），尼采就让这位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教师在他最初的谈话中谈到了对他来说必定“最可轻蔑的东西”，即“最后的人”：


  
    “‘现在我要对他们诉说那最可轻蔑的东西，那就是最后的人’。


    接着，查拉图斯特拉对群众如是说：


    人类为自己选定目标的时候到了。人类为自己播种他最高希望之种子的时候到了。


    眼下他的土壤还足够肥沃。但终有一天，这土壤会变得贫瘠和驯服，而没有一株大树能在上面茁壮成长。


    呵！人类再也不能射出他那渴望超越自己的飞箭的时刻正在到来，人类的弓弦已然忘了箭头的嗖嗖之声！


    我要告诉你们：人仍然必须在自身中拥有混沌，才能孕育一颗飞舞的星。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仍然在自身中拥有混沌。


    呵！人类再也不能孕育任何星辰的时候正在到来。呵！最可轻蔑的人的时候近了，他将再也不能轻蔑自己。


    看哪！我为你们指出那最后的人”。

  


  关于这段文字，我们还应当对照一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萎缩的道德”一节，该节第二段的结尾处提到了最后的人：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椅子置于中间——这是你们得意的神情告诉我的——与垂死的角斗者和满足的猪豕间保持同样的距离’。


    但这就是平庸，虽然它被称为节制。——”

  


  然而，关于作为最可轻蔑者的最后的人的谈论位于著作的开头，查拉图斯特拉差不多一开始就脱口道出他的厌恶，这一事实在整部著作中却具有某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在这里，查拉图斯特拉还只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他将在这条道路上成为他自身。他本身首先必须学习；而且，他也还必须学会轻蔑。只要这种轻蔑起于对被轻蔑者的厌恶，它就还不是最高的轻蔑。这种出于厌恶的轻蔑本身还是可轻蔑的：


  
    “我的轻蔑和我的警告之鸟只应当从爱中飞起，而不是从泥沼中飞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论消逝”）


    “哦，我的心，我已经教给你轻蔑，这轻蔑之到来并不像蠕虫的啃啮；我已经教给你伟大的轻蔑，爱的轻蔑，它最轻蔑时爱得最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大渴望”）

  


  尼采诗意地创造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他由此得以勾画出他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谈到的那种“最孤独的孤独”的空间，那种带来思想中的思想的孤独的空间。而按照尼采的这种勾画，查拉图斯特拉决定走上那个方向，后者在《快乐的科学》中仅仅被称为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善待生活”，也就是说，要肯定生活，肯定生活所具有的极端痛苦和最大欢乐。


  把这个关于最大重负的最沉重的思想公布出来，这首先就要求创作出一个思考这种思想的思想家的形象，一个传授这种思想的教师的形象。但这种创作却不可能把这个学说本身完全地隐瞒起来。实际上，它就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年）第三篇中得到了描述。不过，在直接谈到这个学说的地方，尼采的谈法也还是诗意的，采用了一些把这个学说的意义和真理形象地表现出来的比喻手法，这就是说，是在感性领域里、因而是以感性形象来加以表现的。当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感性形象地描绘轮回思想时，除了其他几个重要动机外，尼采遵循的是他在这个时期里（1882—1884年）记录下来的一种思索：


  
    “人们想传授的真理越是抽象，人们必定越是会首先引诱感官去接近这种真理”。（《全集》，第十二卷，第335页）

  


  但是，倘若我们想把关于轮回思想的学说（甚至是在比喻形象中）孤立地当作“理论”从这部著作中抽离出来，那我们就会误解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部著作最内在的任务还是对教师形象的塑造，以及——通过这位教师——对这个学说的塑造。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可以说：教师形象只有根据这个学说才能够得到理解，只有根据在这个学说的真理中透露出来的东西，以及这个学说——就它涉及存在者整体而言——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规定方式才能够得到理解。这意思就是说：对作为一部著作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解释只有根据尼采形而上学的整体才能够进行。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之后，尼采有时难以忍受以下事实：他竟冒险泄露了自己最内在的和最高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渐渐学会了承受这种痛苦，因为他认识到，著作的出版已成一种必然，既然已公之于众，就必然引发误解。在下面这则笔记中，尼采记录了这种认识：


  
    “智者必然的被遮蔽状态：他意识到自己绝对没有被理解；他的马基雅弗里主义，他对当前事物的冷漠”。（《全集》，第十三卷，第37页；1884年）

  


  在这部著作中，难以把握的不只是“内容”（如果它有一个内容的话），而且是它的著作特性本身。我们很容易提出一种现成的解释：在这部著作中，哲学思想得到了诗意的描绘。可是，这里什么叫作诗（dichten）[26]、什么叫思想（denken），却是不能根据流行的观念来确定的，因为这一点只有通过著作本身才能得到重新规定，或者更多地只是昭示出来。而且，如果我们说这部著作构成尼采哲学的中心，那么，我们同时也就可以说，它完全处于中心之外，是“离心的”。再者，如果我们强调这部著作是尼采思想所达到的最高峰，那么，我们就忘了——或者更准确地讲，我们知之甚少——这样一个事实：恰恰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在1884年至1889年之间，尼采思想还迈出了几个本质性的步骤，这几个步骤把尼采带向了思想的全新转换。


  尼采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加了一个副标题，叫作：“一本写给所有人而又无人能读的书”。这本书所讲的，是针对每个人的，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每个人，如其当下碰巧存在的每个人，要是他没有预先转变自己，并且同时继续转变自己的话，那他就决没有权力真正读这本书。这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为我们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如其当下碰巧存在的任何一个人。一本写给所有人而又无人能读的书，从而就是一本决不能、也决不可径直“被阅读”的书。


  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须讲一讲的，目的是要使大家知道：为了初步刻画尼采对轮回学说的第二次传达，如果我们现在仅仅简要地指出那些“比喻”，那些比其他陈述更直接地讨论轮回思想的“比喻”，那么，我们的做法就还是多么肤浅，还是带有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的。


  



第6节 “论视象与谜团”[27]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篇结尾处的“救赎”一节中（作于1883年秋），尼采比较清晰地专门讨论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并且把它当作基本学说来讨论。但首要地，对这个学说的讨论还在第三篇的二节文字中（作于1884年1月）。


  这两节文字中的第一节题为：“论视象与谜团”。[28]其中并没有讨论其他许多事物中间的某个东西的某种视象或者某个谜团，而完全是在谈论查拉图斯特拉看到的谜团：在这个谜团中遮蔽着作为“最孤独者的视象”的存在者整体，这个谜团只有“在最孤独的孤独中”才能成为明显可见的。但为什么是一个“谜团”呢?只要谜团被猜解出来，则谜团所遮蔽和蕴含的东西就成为显而易见的了。不过，猜解本质上不同于计算。计算是以一条预先给定的“线索”为主导纽带，从已知之物中逐步推出一个未知之物；而猜解却包含着一种跳跃，没有主导纽带，没有一把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攀登的梯子。对谜团的把握是一种跳跃，尤其是当这个谜团涉及存在者整体时——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个别的存在者或者存在者的一种多样性，从中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这个整体推导出来。对这个谜团的猜解必须冒险进入一般被遮蔽者的敞开域之中，进入未曾踏上和未曾通行的地方，进入这个遮蔽最深者的无蔽状态（ἀλήθεια）之中，进入真理之中。这种猜测是对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一种冒险。[29]因为尼采知道自己在哲学史范围内处于一个别具一格的位置上。在《曙光》时期（1881年前后），尼采记下了下面这段话（《全集》，第十一卷，第159页）：


  
    “我们现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中的新颖东西，乃是以往任何时代都还没有的一个信念：我们并不拥有真理。早先时代的任何人都是‘拥有真理’的，就连怀疑论者也不例外”。

  


  与此相吻合的是后来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尼采本人在这种态度范围内的思想。在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做的计划草案中，尼采曾写道：


  
    “我们拿真理做一次试验！也许人类将因此而毁灭！那就开始吧！”（《全集》，第十二卷，第410页）

  


  不过，倘若我们以为，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个答案，而有了这个答案，一切可疑的东西都会涣然冰释，那么，我们就完全误解了这个谜团和对谜团的猜解。实际上，对这个谜团的猜解倒是要使我们经验到：这个谜团作为谜团是不能被弃之不顾的：


  
    “我深深地厌恶一劳永逸地呆在任何一个关于世界的总体观点里。相反的思想方式大有魅力：不让自己失去神秘特性的刺激”。（《强力意志》，第470条；1885—1886年）

  


  在《快乐的科学》（第五篇，第375节；1887年）中，尼采谈到那种


  
    “认识嗜好……，它丝毫不想放过事物的疑问特性”。

  


  在这里，为了理解尼采为什么让查拉图斯特拉把自己称为“解谜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卷，“旧表与新表”，第3节），我们必须看到“谜团”和“猜解”等词语的这样一种本质意义及其广度。那么，查拉图斯特拉讲述的这个谜团具有何种视象呢?在此我们仍得注意他的讲述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恰当地评价查拉图斯特拉讲述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他讲述的地点、时间和对象。查拉图斯特拉是在一艘船上，在向“从未被探索过的”汪洋大海的航行中讲述这个谜团的。他又是向谁讲述这个谜团的呢?不是向其他乘客，而只是向水手们：


  
    “你们这些勇敢的探险者，总是随狡猾的帆船在恐怖的大海上航行的人啊……”。

  


  此外，我们从“放浪公子之歌”也听到（《快乐的科学》，1887年第二版附录）：


  
    驶向新大海


    我要去那儿，我相信


    自己和我操桨的本领。


    大海一片汪洋，我那


    热那亚的船在碧波中前进。


    一切闪耀得越来越新，


    正午在时空中沉睡——


    无限啊，凝望着我的


    只有你那硕大的眼睛！

  


  还有，查拉图斯特拉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谜团告诉给水手们的呢?并不是在他上船之后马上就告诉他们的，因为他沉默了两天。而这就是说，他是在水手们已经抵达汪洋大海，而且他在此间已经亲自考验了水手们，查明他们是不是合适的听众之后，才把这个谜团讲出来的。


  那么，查拉图斯特拉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他在黄昏时分沿着一条山间小道的攀登。他记下一点：“不仅一个太阳在我面前没落了”，由此来强调这是一个黄昏。在他对这次攀登的讲述中，有两个重要的比喻领域汇聚在一起了——而实际上，尼采对思想的形象表达总是一再活动在这两个比喻领域里：大海和高山。


  在攀登过程中，查拉图斯特拉必须不断地克服“重力之魂”。这种“重力之魂”不断往下拖拉，但对带着这个“死敌”一道向高处攀登的人来说，它完完全全只是一个侏儒而已。


  然而，在他攀登时，幽深本身也同时增长着，深渊才成其为深渊——并不是因为攀登者向下坠落，而是因为他向上攀升了。幽深属于高空，一方随另一方增长。因此，在同时把高山和大海这两个比喻领域联结起来的第三篇第一节中，尼采已经有所预示地说道：


  
    “我曾问，那些最高的山峰究竟从何而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它们来自大海。


    在它们的岩石和峰顶的崖壁上，都刻下了这种明证。至高者要达到其高度，必起于最幽深处。——”

  


  在攀登途中，必然有一些逗留之所，在那里，人们可以同时对向上的道路与向下的道路进行比较性的评价。上升的高空的精神与下行的小路的精神必定在途中相互遭遇。查拉图斯特拉这个攀登者面对着下行的侏儒。所以，在攀登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侏儒！不是你就是我！’——”从这里已经提出决断的方式来看，似乎还是这个侏儒（它首先被指出来，而且用了大写的“你”）[30]持有优先地位。但在“论视象与谜团”第二段的开头，却很快就有了一个颠倒过来的说法：


  
    “‘站住，侏儒！我说道。不是我就是你！但我们当中，我总是强者：你无法得知我那深邃的思想！这是你所不能忍受的！’——”

  


  只要查拉图斯特拉严肃地对待幽深，认真思考深渊，思考那个思想中的思想，那他就进入高空而超越了侏儒。


  
    “接着发生的事使我变得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侏儒，这个好奇的家伙，从我肩上跳了下来。他蹲坐在我面前的一块石头上。而就在我俩停住的地方，有一个出入口”。

  


  查拉图斯特拉开始描写这个出入口（Torweg）。随着他对出入口这个比喻的描写，查拉图斯特拉把这个谜团带向了视象。[31]


  在这个出入口中，有两条长长的小道交汇在一起，其中一条出去，另一条回来。两者相对而行，相互冒犯抵触。两者都无限地通向自己的永恒之中。在这个出入口上方，写有“瞬间”（Augenblick）一词。


  这个带有两条相对的无限小道的出入口，这个“瞬间”，乃是关于向前和向后消逝在永恒之中的时间的比喻。时间本身是从“瞬间”、从“现在”角度出发被看待的。两条道路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起点，其中一条继续通向“尚未现在”，通向将来，而另一条则回到“不再现在”，回到过去。只要那个最深邃的思想应当通过这个出入口的景象而为蹲在查拉图斯特拉旁边的侏儒所观看，而时间和永恒又要明显地在侏儒观看到的这个视象中得到形象的表现，那么，这整个意思就是说：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现在是与时间和永恒领域联结在一起了。可是，这种视象（Gesicht），这个被看见的出入口，乃是谜团的景象（Anblick），而不是谜团的解答。当这个“比喻”变得显明可见并且已经被看见时，谜团才得以首次进入视野中。这个谜团就是我们猜解的目标所在。


  猜解始于追问。所以，查拉图斯特拉立即向侏儒提出了有关出入口及其小道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涉到小道——而到底是哪一条小道，没有说明。因为查拉图斯特拉现在所追问的，其实是两条小道同样都具有的东西。如果有谁沿着其中一条小道走出去，走得越来越远，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侏儒，你认为，这些道路会永远相互冲突吗?’”——这就是说，它们会永远相互分离，因而会永远背道而驰吗?


  
    “‘一切笔直者都骗人’，侏儒不屑地嘟哝道，‘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

  


  侏儒解开了这道难题，而且，正如这里明确地指出的，他是以一种“不屑的”嘟哝来回答的。对他来说，这道难题并不是一道值得费心讨论的难题；因为，如果两条道路都消逝在永恒之中，那么它们就会通向同一地方，它们在那里相交，最后就成为一条持续不断的轨道。在我们看来似乎各奔东西的两条笔直小道，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自身中回复的大圆圈的一段而已，是其中首先可见的一段。笔直者是一个假相。实际上，道路的进程是一个圆圈，也就是说，真理本身——作为在真理中进行的存在者——是弯曲的。时间的自身循环，以及一切存在者的相同者在时间中的永恒轮回，乃是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存在者整体以永恒轮回的方式存在。侏儒就这样猜解了这个谜团。


  但查拉图斯特拉进一步叙述却令人奇怪：


  
    “‘你这重力之魂！’我怒声斥道，‘你不要弄得太轻松了！否则我会把你丢弃在你现在蹲坐的地方，你这瘸子！——而且我已经把你带到了高处！’”

  


  对于侏儒已经想到他的思想，查拉图斯特拉并没有感到高兴，而倒是“怒声”斥道。这就是说，侏儒其实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这个谜团；他过于轻松地弄出了一个答案。因此，如果人们仅仅设想“一切都在绕圈子”，那么，就还没有思考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当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在其讨论尼采的著作中把轮回学说称为一个“迷惑和愚弄人心的疯狂神秘”时，他引用了歌德的一个箴言，把后者当作一个警告，亦即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压倒永恒轮回思想的优越洞识。歌德的这个箴言说：“人们了解得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认识到，一切都在绕圈子”。这正是侏儒所思考的循环思想。而按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这个侏儒是弄得太轻松了，因为他恰恰没有对尼采的这个宏伟思想作出思考。


  谁要是像侏儒那样思考尼采这个最尖锐的思想，这位思想家就会把他当作瘸子丢弃在他现在蹲坐的地方。查拉图斯特拉使这个侏儒蹲坐在那儿，尽管他已经把侏儒带到“高处”，也就是说，已经把侏儒置于某个高度，在那里，倘若他能够的话他就应当观看什么——倘若他并非一直是侏儒，那他也就能够观看了。[32]


  查拉图斯特拉还是向侏儒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并非关于小道，而是关于出入口本身，关于“瞬间”的：“‘看啊’，我继续说道，‘这个瞬间！’”


  整个视象都应当从这个“瞬间”出发，并且与这个“瞬间”相关联而重新得到思考。“‘从瞬间这个出入口出发，有一条长长的永恒小道向后延伸：在我们背后隐藏着一种永恒’”。所以，一切能够运行，并且因而只需一段有限时间就能结束运行的有限事物，都必定已经一直在这种永恒中运行了，也就是说，都必定已经通过这条小道了。在这里，尼采以一个问题形式对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作了如此扼要的概括，以至于这个思想本身变得几乎不可理解了，尤其是几个主要前提变得不清楚了，尽管它们已经得到了表达。这几个主要前提就是：


  第一、时间在将来和过去方向上的无限性。第二、时间的现实性，这种时间并非一种“主观的”直观形式。第三、事物和事物过程的有限性。根据这些前提，毕竟能够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一切都必定已经作为存在者而存在过了。因为在一种无限的时间中，一个有限世界的过程必然是已经完成了的。


  因此，如果“‘一切已经在此存在过了，那么关于这个瞬间，你有什么看法呢，侏儒?难道这个出入口不是也一定已经在此存在过了么?’”而且，如果一切事物都是牢牢地纠缠在一起的，以至于这个瞬间会把它们吸引过去，那么，这个瞬间不是也一定会把它自身吸引过去么?再有，如果这个瞬间始终同时也从这条小道上跑出去，那么，难道一切事物不是也一定要再次从这条小道上跑出去么?懒散的蜘蛛，月光（参看《快乐的科学》，第341节），我和你在出入口——“‘难道我们不必永远重复么?’”表面看来，仿佛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二个问题无非是重复了侏儒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一切都在绕圈子，一切都在循环中运动。看起来是这样。但对于第二个问题，侏儒不再给予回答。这个问题是以一种如此优越的方式受到追问的，以至于查拉图斯特拉已经不能再指望侏儒对之作出回答了。这种优越性就在于：从现在起要求有一些理解的条件，而侏儒是满足不了这些条件的——因为他是一个侏儒。这些新的条件也表现在：现在要从“瞬间”出发来追问第二个问题。而这样一种追问就要求人们在“瞬间”本身中、也即在时间及其时间性中采取一个自己的位置。


  侏儒随即消失了，而且是由于一个本身暧昧而阴暗的事件。查拉图斯特拉叙述道：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牧人，蜷缩着，哽咽着，抽搐着，脸都变形了，一条粗黑的蛇正挂在他的嘴外”。

  


  那条蛇紧紧地咬在那里。查拉图斯特拉去拉它，却是白费力气。


  
    “于是我就高喊：‘咬吧！咬吧！


    把头咬下来！咬吧！’”

  


  这个事件和形象是我们难以思考的。但它们与对那个沉重的思想的思考努力有着某种最内在的联系。我们现在只需注意一点：在查拉图斯特拉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之后，就不再给侏儒留下地盘了；侏儒不再属于这个问题的领域，因为他再也听不懂这个问题了。追问、猜解和思想越是接近于谜团的内容，本身就越是神秘莫测，就越是显得庞大，就是追问者本身所不能胜任的了。可见，并非每个人都有权追问每一个问题。查拉图斯特拉并没有指望侏儒给出一个答案，或者亲自给出一个圆滑的、命题式的答案，而是继续叙述道：“于是我说，而且愈来愈小声地说：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思想和内心的想法”。这个最沉重的思想变得令人恐惧，因为在人们所设想的绕圈子或者循环背后，他还思考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以某种不同于侏儒的方式思考这个思想。


  



第7节 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


  我们在此中断对“论视象与谜团”一节的解释，我们将在后面的另一个语境中重新接过这种解释。在后面的讲座中，在我们描绘了虚无主义的本质（作为轮回思想的领域）之后，我们将会有更充分的准备，以理解尼采这节文字中接下来的内容。眼下我们也将跳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的其余章节，而只从倒数第四节“痊愈者”中抽取若干内容。[33]


  在此期间，查拉图斯特拉已经从海上航行回来，又回到山上独处，回到他的洞穴和他的动物那里了。他的动物就是鹰和蛇。这两者是他的动物，他们属于孤独的他。而且，当查拉图斯特拉的这种孤独流露出来时，说话的正是他这两只动物。尼采曾说（《全集》，第十四卷，第417页）：“对动物的热爱——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从中认出了遁世者……”（作于1888年9月，塞尔斯马里亚，在《偶像的黄昏》的一个已经丢失的序言结尾处；在该序言中，尼采回顾性地谈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善恶的彼岸》两书）。然而，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们并不是任意挑出来的什么动物，它们的本质乃是查拉图斯特拉本身的本质的一个比喻，这就是说，是他的使命的一个比喻。而他的使命就是：成为永恒轮回的教师。所以，他的这两只动物——鹰和蛇——也不是随随便便地露面的。查拉图斯特拉是在正午首次看到它们的，这个正午同样也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整体中发挥着一种本质性的构成比喻的力量。


  查拉图斯特拉对着自己的心说完这些话，日头已近正午，这时他听到从天空传来一声尖锐的鸟鸣，便疑惑地仰首翘望：


  
    “看哪！一只鹰正在空中翱翔，兜着大圈子，而且身上还悬挂着一条蛇，这蛇似乎并不是它的猎物，而像是一个朋友，因为蛇就盘绕在它的头颈上”。（序言，第10节）

  


  这个伟大的比喻只能为明眼人所理解！我们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的把握愈是本质性，则这个比喻就会变得愈加单纯、愈加不可穷尽。


  这只鹰正在高空中翱翔，兜着大圈子。兜圈子乃是永恒轮回的象征。但这种兜圈子是既盘旋而上又盘桓于高空。


  鹰身上缠着一条蛇，蛇盘绕在鹰的头颈上。蛇的这种盘绕又是永恒轮回之圆环的象征。但不止于此，这条蛇是蜷曲地盘绕在那只在高空中兜着大圈子的鹰的头颈上的；这是一种独特的和本质性的，但对我们来说还晦暗不明的缠绕。由此，这个比喻的比喻力量才展示出它本身的丰富性。蛇并没有作为一个猎物被叼在鹰嘴中，而倒是自由地盘绕在鹰的头颈上，成为鹰的朋友，而且盘绕着与兜圈子的鹰一道盘旋直上！这两只动物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联系到这个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象征来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联系有关在圆环中的盘旋和在盘旋中的缠绕的象征来加以考虑。


  鹰乃是最高傲的动物。所谓高傲，就是某人在持守自己的起于使命的本质地位时充分发挥出来的坚定性（Entschiedenheit）。高傲就是确信自己不再与任何他人混淆起来。高傲就是由高度和上等存在来规定的高高在上，但它又与自大或者傲慢有着根本的不同。自大或者傲慢需要与低等联系起来，是想与低等脱离以突出自己，因此仍旧依赖于低等，而且必然依赖于低等。因为自大或者傲慢本身不具有任何东西，足以让自己成为一种上等存在。自大和傲慢只是由于始终从低等得到规定才能够抬高自己，它们只能把自己抬高为某种并不在上等存在，而只是它们自负地幻想出来的东西。而高傲却不然。


  鹰乃是最高傲的动物。它完全生活在高空，乞灵于高空。即使它飞落到低深处，这个低深处也还是高山及其深谷的高深处，而决不是完全平坦、一览无余的平原。


  蛇乃是最聪明的动物。聪明的意思是控制真正的知识，就是能控制住知识的各种方式：知识如何呈现自己、克制自己、预先确定自己，但仍保持灵活并且避免钻进自设的圈套之中。这种聪明包含着调节和转变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单纯的低级虚妄），也包含着对虚假面具的控制。这种聪明决不背弃自身。它在与表面前景游戏的同时也包含着隐秘背景；它控制着存在与假相的游戏。


  查拉图斯特拉的这两只动物是动物中最高傲的和最聪明的动物。它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外出探听消息。这就是说：它们按它们的方式和标准去寻找某人，某个能够与它们一道坚守孤独的人。它们外出探听消息，想知道查拉图斯特拉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作为一个已经准备好没落的人活着。由此可见，鹰和蛇不是人们带到家里并且在家里改变了习性的家畜。它们疏远于一切习惯和惯常之物以及细微意义上熟悉的东西。这两只动物首先规定了那种最孤独的孤独，后者不同于由通常的看法编造出来的所谓孤独。因为通常的看法认为，孤独使我们摆脱一切，使我们无牵无挂；通常的看法设想，人们在孤独中将“不受干扰”。但在最孤独的孤独中，恰恰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被释放到我们的使命和我们本身上面，而且这些东西是不能被发泄到其他事物和其他人身上的。它们必须完全穿透我们，但我们并不会由此把它们消除掉，相反地，在对最高之聪明的真正知识中，我们会意识到它们始终是与我们相关的。这种知识恰恰是最沉重的东西。它太容易飘落，太容易悄悄地溜掉，潜入各种出路和遁词之中，终成一种纯粹的愚蠢。


  我们必须思考“孤独”这个大概念，才能正确地把握查拉图斯特拉这位遁世者的两只动物的象征作用，也才能正确地把握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本身，而不至于把它们歪曲为浪漫主义的玩艺儿。坚守最孤独的孤独，这意思并不是：饲养这两只动物以供消遣和结伴；这意思是说：拥有力量在这两只动物近旁对自己保持忠诚，而且不让这两只动物远走高飞。因此，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结尾处有如下说法：


  
    “所以，我祈求我的高傲要永远伴随着我的聪明！


    如果有朝一日我的聪明弃我而去（唉，它总喜欢逃遁！），但愿我的高傲还能与我的愚蠢一道飞扬！


    ——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开始没落了”。

  


  一种奇怪的没落，它始于它对生成和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遭受。而生成和存在在强力意志之本质中是共属一体的，这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东西。


  我们这里需要简明地指出这两只动物的形象——鹰和蛇——作为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所象征的东西：其一、它们的盘旋和缠绕，象征着永恒轮回的圆圈和圆环；其二、它们的本质，即高傲和聪明，象征着永恒轮回学说的教师的基本态度和知识方式；其三、他的孤独的动物，象征着对查拉图斯特拉本身的最高要求——这些要求越少被表达为定律、规则和劝告之类，而越是明确地根据它们的本质在这些象征的直接在场状态中道出本质性的东西，它们就越是强硬无情。只有那些具有构成性力量去塑造意义的人们才能领会象征。一旦诗意创造的、亦即较高的构成性力量消亡了，这些象征也就不起作用了，终止了，沦为“装装门面”的东西了。


  



第8节 “痊愈者”


  通过上面对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的说明，我们现在不再是毫无准备了，我们可以来把握尼采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论视象与谜团”之外直接论述永恒轮回的另一节文字了。这节文字与“论视象与谜团”一节有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它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的倒数第四节，标题为“痊愈者”。在这节文字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们跟他谈它们本身所象征的东西，即永恒轮回。它们跟查拉图斯特拉谈话，簇拥在他周围，而且始终持留在他的孤独状态中，直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它们把他孤零零地遗弃，偷偷地逃走了。它们的持留意味着，它们始终还在打听他的消息，在寻找他，想知道他是否变成他所是的东西了，是否在其生成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但查拉图斯特拉的生成却始于他的没落。这种没落本身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痊愈而达到终结。这些都是最深刻的冲突的纯正关联。只有当我们把握了这些纯正关联，我们才能够接近这个最沉重的思想。


  与我们眼下已有的暂时说明相应，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对轮回学说的特性的刻画上面。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守住这部著作的风格，我们必须根据这部著作本身来把握所发生的一切及其发生方式。对于这个学说，对于这个被传授的学说，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联系于这样一些问题：谁是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学说的教师如何存在，这个学说如何规定了它的教师。这意思就是说：恰恰在这个学说最纯粹地通过一些原理被表述出来的地方，这位传授和谈论学说的教师是不能被忘记的。


  在“痊愈者”一节开头，查拉图斯特拉的情形如何?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查拉图斯特拉在那次海上之行后回到了他的洞穴。不久后，有一个早晨，他从床铺上高高跳起来，就像一个疯子一般呼叫着，做出疯狂的动作，“仿佛还有另一个东西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似的”。查拉图斯特拉用可怕的声音说话，想把这个它者叫醒，以使它以后保持清醒。这个它者就是他那个最深不可测的思想，后者虽然就在他身上，但总仿佛还是他陌生的一个东西；这个它者就是他自己的终极深度，是他还没有带入他最高的高度，带入他最完全的清醒生活之中的。这个思想还在他身边的床上——还没有与他合为一体，还没有被吞食，因而还不是一种真正被思考过的东西。这就已经显明了眼下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最沉重的思想的全部内涵和整个强度现在必须表现出来了。查拉图斯特拉大声怒斥，把它称为一条“睡眼蒙眬的蠕虫”。我们不难猜出这个比喻的意义：这条睡眼蒙眬的蠕虫，作为一个异己之物躺在地上，乃是那条蜷曲的蛇的对立形象，后者在友谊的清醒状态中“奋力扭动着”升入高空，在那里兜着大圈子。当这种对最深邃的思想的召唤开始时，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们就感到惊恐了。但它们并没有逃避这种惊恐，倒是更加接近之，而周围的其他所有动物这时都偷偷溜走了。只有鹰和蛇留了下来。这里要紧的是在最纯粹的孤独状态中把这些动物本身所象征的东西清晰地揭露出来。


  查拉图斯特拉向自己召唤他的终极深度，并且因此把自己带向自身。他成为他所是的东西，而且表明自己是他所是的东西：“生命的代言人，痛苦的代言人，循环的代言人”。生命、痛苦、循环并不是三个不同的东西，而是共属一体的一个东西，即：存在者整体。痛苦、深渊都属于存在者整体，而且存在者整体是通过循环和轮回而存在的。这三者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最高肯定而在其统一性中得到了集中揭露，也就是得到了思考，由此显示出它们的共属一体性。在这个最高的瞬间，当这个思想得到把握并且得到真正思考之际，查拉图斯特拉叫道“我多幸福啊！”但这一声“我多幸福啊！”同时也就是“我多不幸啊！”——由于这种胜利把自己把握为没落，它甚至还得把自己当作最大的危险来克服。


  这件事几乎还没有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就已经崩溃了。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而他的动物们日日夜夜都没有离开他”。即使这样，他仍然处于孤独状态中。只有鹰，这只最高傲的动物，独自飞出去，弄回来形形色色的食物。这意思就是说：查拉图斯特拉并没有失去自己，他继续养育着他的高傲，并且确保了他的可靠地位，尽管他不得不沮丧地躺着，尽管他的聪明这时并没有来关照他，以至于他不能把自己的知识告诉自己。这只鹰给他带来“黄色和红色的浆果”，还有其他东西；我们可以回想到在更早些时候已经提到过的“深深的黄色和热烈的红色”（参看第三篇，“论重力之魂”）。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是合乎查拉图斯特拉的趣味的，它们正是他想要看到的东西：最深的虚假、谬误、假相的颜色与最高的激情、最热烈的创造的颜色。


  在说明这两种颜色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谬误”构成对强力意志来说必然的真理之本质，因此决不含有否定性的贬义色彩。“深深的黄色”也可以解说为“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的金色光亮”的金色（《强力意志》，第577条），而这蛇乃是“永恒之蛇”（《全集》，第十二卷，第426页）。在眼下这个解说中，“深深的黄色”乃是表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颜色，“热烈的红色”则是强力意志的颜色。而在上面首先举出的解说中，两种颜色显示着强力意志的本质结构，因为作为固定者的真理与作为创造者的艺术构成了强力意志的可能性条件。不过，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这两种颜色的密切联系都显示着尼采所思考的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统一性。


  但在七天之后，“他的动物们以为时候已经到了，要跟他谈一谈了”。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已经足够强壮，足以去真正思考那个最沉重的思想、他的终极深度，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了。因为鹰和蛇——最孤独的孤独——想要谈论而且唯一能够谈论的东西，只能是永恒轮回的思想。现在，在查拉图斯特拉与他的动物们的相互对话中，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得到了表达。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被端出来的；它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证明自己，因为在这里，谈话者本身必须先行冒险进入他们所谈的东西之中，因为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露出他们能够把这种对话进行到多远，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种对话只不过是一番废话而已。


  这两只动物首先挑起话题。它们向查拉图斯特拉指出，世界就像一个花园等着他呢。它们猜想，他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一种关于世界整体的认识。因此，在一个新近订造起来的世界里散散步，一定是一种乐趣，因为现在，万物都在新的认识的光辉中闪闪发光，都想要适应各种新的规定，而且这样一来，万物就为这种认识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证明，并且把这个先前一直在寻求的人从追问的病态中解救出来了。当动物们对查拉图斯特拉说“万物都渴望着你……万物都要你成为医生！”时，它们说的就是上述意思。而查拉图斯特拉呢?他其实很愿意听动物们的这种说法，虽然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番废话而已。但即使这里出现的是一番废话，完全是一种词语和话语游戏，对查拉图斯特拉来说，在经历了这样一种孤独之后，世界也就像一个花园了。他知道，这样一来，就会有一种明朗的妩媚和乐趣笼罩在那个可怕的东西上面，即存在真正是（ist）的东西上面；这个存在者可能在所谈论的东西的假相背后隐藏起来。而实际上，世界并不是什么花园，对查拉图斯特拉来说也不可能是什么花园；如果花园指的是为逃避存在者而设的美好的庇护之所，则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尼采的世界概念根本没有为这位思想家提供一个安宁的逗留之所，好让他在其中不受干扰地开心散步，就像当年哲学家伊壁鸠鲁在他的“花园”中一般。世界不是一个自在现成的宇宙。动物们对花园的暗示就具有这样一种拒绝任何安宁的逗留之所的意义，同时，这种暗示也间接地具有把悲剧性认识中的世界概念指示出来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必须来思考一下尼采的一则重要笔记：


  
    “为了使生命本质变得完整和充沛——完全康复而坚强，孤独一段时间是大有必要的。


    共同体的全新形式：好斗地保住自己。否则，精神就会变得虚弱不堪。决没有什么‘花园’以及单纯的‘对大众的逃避’。不同思想之间的战争！以及它们的军队之间的战争！（但不用火药！）”（《全集》，第十二卷，第368页；1882—1884年）

  


  动物们用诱人的话语跟查拉图斯特拉谈他的新认识；这些话语对他来说是一个诱惑，他可以一味地陶醉于此了。不过，查拉图斯特拉认识到：事实上这些话语和语调是“永远离异者之间的彩虹和假桥”。在对话指出最相似之物的地方，听起来仿佛说的是同一者，其实是撒了一个最美丽的谎：“因为最微小的裂缝最难消除”。


  查拉图斯特拉在想些什么?无非是正在谈论的唯一话题，即世界、存在者整体。但那个侏儒在解开谜团时给出了何种答案呢?侏儒说，出入口的两条背道而驰的小道相交于无限，而且一切都在兜圈子，一切都是一个循环。而当查拉图斯特拉从其终极深度来思考他那个最沉重的思想，并且不像侏儒那样轻率地对待这个思想时，他又是怎样来命名自己的呢?他把自己称为“循环的代言人”。所以，他们两人，侏儒和查拉图斯特拉，说着同一回事。在两者之间只有“最微小的裂缝”——相互不同的两者说着同一个词语。要不然，这同一个词语“循环”就只是永远离异者之间的一座假桥。一方的循环与另一方的循环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现在已经昭然若揭的只有一点：在这里，在人们要言说存在者整体之存在时，一致性的假象最大，正确的理解最难——那是一种决定性的、把等级区分开来的理解。


  人人都能张口就说：存在者“存在”（ist），以及：存在者“生成”（wird）。人人都以为：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可是，以这种说法，“人就高蹈于万物之上”了。正如人通常浑浑噩噩，浑然不知真正思想的领域和档次，人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高蹈和废话，而且查拉图斯特拉对此也是喜欢的。但他也知道，这是一种假相，这个花园并不是世界——“世界是深刻的，而且比人们白日里想过的都更为深刻”。[34]（第三篇，“日出之前”）


  所以，根据他七天七夜以来知道的情况，查拉图斯特拉是不会让自己受动物们的谈话所引诱的。而且，他也不能在以下事实中找到某种可靠的证明：人人都如此不言自明地信口胡说“一切都在兜圈子”，并且以这种闲谈假装出支持他的样子。但动物们反驳他：“对于像我们这样进行思考的人来说，万物本身就在舞蹈”；我们并没有高蹈于事物之上，而是看到事物本身特有的舞蹈及其运动；你是可以信赖我们的。此外，它们现在还说到世界，说在永恒轮回学说的新的太阳照耀下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万物去了又来，存在之轮永远转动。万物枯了又荣，存在之年永远行进。


    万物分了又合，同一座存在之屋永远在建造中。万物离了又聚，存在之环永远忠实自己。


    存在始于每一刹那；每个‘那里’之球都绕着每个‘这里’旋转。中心无所不在。永恒之路是弯曲的’”。

  


  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们如是说。何以它们不该这么说呢?它们自身就只是通过绕大圈子并且蜷曲起来才存在的。对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描写，难道还可能有比它们这里所做的更好，还有更美好的话语和更新鲜诱人的比喻么?这里的说法听起来是多么不同于侏儒那种可鄙的嘟哝。不过，侏儒的说法与动物们的说法仍然显示出某种令人尴尬的相似性。侏儒说：“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也就是说，真正存在者在运行过程中都是“弯曲的”；而动物们则说：“‘永恒之路是弯曲的’”。也许动物们的说法只不过是更有光彩、更优美、更轻松自如一些而已，但根本上却是与侏儒的说法相同的；而正是对这个侏儒，查拉图斯特拉作了反驳，说他把事情弄得太轻松了。实际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动物们的说法（它们用最美好的公式向他端出他的学说）也不能迷惑查拉图斯特拉：


  
    “‘哦，你们这些爱开玩笑的家伙和手摇风琴啊’！查拉图斯特拉答道，又笑了起来，‘你们完全知道在这七天之中完成了什么事’——”

  


  但它们这种知道并不是知识。[35]当查拉图斯特拉这里用知道一词时，他只是想以嘲弄手法，说它们什么都不知道。它们是手摇风琴，它们已经把他艰难地获得的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话语搞成一种老调子，把它机械地演奏出来，而其实与侏儒一样并不知道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当事情变得严峻和凶险时，当牧人不得不咬掉黑色的蛇头时，侏儒逃之夭夭了。侏儒对下面这一点一无所知：真正知道这个圆环中的圆环，恰恰意味着首先并且不断地克服在这个学说中表达出来的那个黑色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如果一切都在轮回，那么，一切决断、一切努力和力求向上的意愿，就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如果一切都在兜圈子，那就没有什么是值得的了；于是，从这个学说中就只会得出厌倦，最后就会得出对生活的否定。看起来，甚至他的动物们，虽然有关于存在之圆环的美言，但根本上也高蹈于本质性的东西之上，滑离于本质性的东西。甚至他的动物们似乎也意愿像人一样行事：它们与侏儒一样跑掉了，或者，它们只是旁观和描写在转动时发生的一切事情。它们蹲坐在存在者面前，“注视着”存在者的永恒变化，并且用最美好的比喻加以描写。它们想不到，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正思想中必须得到思考的是什么——这种思想乃是一种起于困境的呼叫。


  而且，即使它们听到了这种呼救声，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大人物呼叫时，小人物就会跑过去表示同情。但一切同情也只是又站在一旁，站在外面而已。这种同情的参与所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通过一点点小安慰缩小和冲淡了痛苦，并且阻碍和推延了真正的认识。这种同情根本不知道，何以那种痛苦和最凶险的东西，那种令人窒息的、在喉咙口蠕动的，并且令人呼叫的痛苦和最凶险的东西，乃是“人的精髓所必需的”。如果要思考存在者整体的话，必须知道的恰恰就是这种令人窒息的知识。


  这就暗示出一个本质性的、决不能消除的差异：一方面是通常的认识和观看，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知识，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差异。而且，这就指示了侏儒所忽视的东西，说明侏儒何以曲解了永恒轮回，以至于后者变成了陈词滥调，变成了一番废话。有一件事一定是令人注目的：除了动物们的老调外，这里根本就没有说出这个学说的内容，查拉图斯特拉并没有用另一番陈述来反对动物们的说法，只是在对话过程中，始终仅仅间接地道出了要怎样理解这个学说以及不能怎样理解这个学说。不过，这种对理解方式的说明还是为我们理解内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要更鲜明地思索这个指示，并且要追问：何以这个学说变成了老调子?因为那个垂死的东西逃之夭夭了，破碎了；因为一切毁灭和一切否定、一切大逆不道和最凶恶的东西虽然得到了承认，但从根本上看，它们还是被把握为那种同样又在循环运动中消失的东西，以至于一切都将以不同方式重新到来，一切都将变得更美好。因此，一切都被带入一种持续的平衡之中。这种平衡使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冲突被平整为单纯的轮流交替。而且这样一来，人们就有了一个对于整体的舒适公式，自己就从任何决断中脱身了。


  现在，回顾一下前面一节文字，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何以侏儒过于轻率地对待了那个关于出入口和两条小道的比喻的解说呢?查拉图斯特拉用一个重复的要求对答案作了提示：“看哪，这个出入口本身——这个瞬间！”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呢?侏儒只是看着两条通向无限的小道，他只是凭空臆想：要是两条道路消失于无穷（“永恒”），那它们就会在那里相遇；进而，由于这个循环自发地闭合于那远离于我的无限之境，所以，一切轮回者也就会在平衡的单纯轮流交替中鱼贯而出，并且这就样穿过这个出入口。侏儒根本理解不了查拉图斯特拉以十分令人奇怪的方式道出的东西：在出入口，两条小道“碰在一起了”。 就像时间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当一切都只是相互跟随着鱼贯而出时，这两条小道又如何会碰个正着呢?因为在时间中，“尚未现在”变成现在，而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不再现在”，如此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两条小道，将来与过去，根本就不会碰在一起，而是相继相随而来。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种碰撞。当然，只有对于一个并非旁观者，而本身就是瞬间的人来说，才会有一种碰撞；这个人的行动深入到将来，又不让过去消失，而倒是同时把过去接受和肯定下来。谁若处于瞬间之中，他就具有双重方向：对他来说，过去与将来是彼此相对地行进的。谁若处于瞬间之中，他就会让相对而行者本身达到碰撞，但又并不让它们静止下来，因为他展开和经受着被发送者与被一道给予者的冲突。[36]看到这个瞬间，这意思就是说：置身于这个瞬间之中。但侏儒却守在外面，蹲坐于一旁。


  就对永恒轮回思想的正确思考而言，所有这一切说出了什么呢?它说出了这样一个本质要义：将来生成的东西恰恰就是一个要决断的实事，因为这个圆环并没有终止于无限之境的某个地方，而倒是在作为冲突中心的瞬间中有其百折不挠的联合；轮回之物——如果它要轮回的话——取决于瞬间，取决于那种力量，后者要克服在瞬间中对抵触者不满的东西。永恒轮回学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中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倏忽而过的一刹那，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瞬间得以达到自身。瞬间决定着一切如何轮回。而这个最沉重的东西就是必须被把握的最伟大的东西，它对小人们来说始终是锁闭着的。不过，小人们也存在着，他们作为存在者也总是轮回着。他们是清除不掉的，他们归属于那个大逆不道和黑暗阴险的东西一边。若要思考存在者整体，那就必须同时肯定这个东西。这一点使查拉图斯特拉感到毛骨悚然。


  现在，查拉图斯特拉那个最深不可测的思想在这种深渊方向上得到了思考，于是他的动物们就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了”。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认识到小人们的轮回也是必然的，对于那个曾经使他长期劳累、悲哀和病痛，并且他曾经想要加以拒斥的东西，他竟然也还强作肯定，他以这种肯定克服了病痛，成为一个痊愈者。而这样一来，他的动物们就要重新发言了。它们重又说着它们自己的话语，诸如“世界是一座花园”之类。它们又叫查拉图斯特拉到外面去。但现在，它们说得更多些，没有简单地叫他到外面去，好让他经验和观看万物如何想念着他。它们叫他到外面去，是为了让他从歌唱的鸟那里学会歌唱：“因为歌唱适合于痊愈者”。把轮回思想仅仅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从而根本上是可鄙的低声唠叨来对待，或者竟把它当作一番出色的废话来对待——这样一种诱惑已经被克服掉了。


  于是，动物们与查拉图斯特拉之间的谈话已经处于一个通过前面的对话而得到了转换的基础上面。现在，动物们是对这样一个查拉图斯特拉说话，他已经克服了病痛，克服了对渺小的嫌恶，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渺小的必然性。


  这时候，查拉图斯特拉就与动物们达成一致了。动物们要求他歌唱，以此要求来安慰他，而这是他自己在那七天里已经发明了的一种安慰。不过，他又立即再次警告它们，不要把这个歌唱要求也搞成一个老调子。这里所思为何?思的是：最沉重的思想作为痊愈者要战胜的思想首先必须得到歌唱。思的是：这种歌唱，亦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诗意创作，本身必须成为痊愈过程；但这样一种歌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成为一种老调子。因此，查拉图斯特拉称自己不仅是一个猜谜者，而且是一位诗人。诗人和猜谜者，这意思倒也不是说他是一位诗人，此外又是另一个东西，一个猜谜者。而毋宁说，这两个角色是具有某种原始统一性的，因此说到底是一个第三者。所以，诗歌如果要实现它自己的使命的话，就决不能成为一种老调子和手摇风琴。老调子，现在被看作新的歌唱和言说工具的老调子，首先还必须被创造出来。动物们本身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毕竟它们是他的动物。查拉图斯特拉越是接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他的动物们以它们所讲的话也越来越接近于他了：“‘请你首先想好一个老调子，一个新的老调子！’”“‘因为，查拉图斯特拉呵，你的动物们完全知道，你是谁，你必须成为谁：看啊，你是永恒轮回的教师——这就是你的命运！’”


  可是，如果查拉图斯特拉是必须传授这个学说的第一人，那么作为教师，难道他不是必定要首先知道这个学说么?难道他不是必定要先于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个学说么?难道他不是必须以不同于单纯的学习者的方式知道这个学说么?的确，他必须知道，根据这个学说本身，这个“伟大的命运”也将成为他的最大危险和病痛。只有当这位教师根据这个学说来把握自己，把自己把握为一个必然的牺牲者，一个由于是过渡环节而必定要没落的人时，只有当这个没落者如此这般为自己祝福时，他才达到了目标和终点。“‘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即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没落’”，动物们说。


  这里所谓“没落”（Untergang）含有双重意思：一是作为过渡的离去，二是作为对深渊的承认的下降。同时，对于这双重意思，我们必须在其时间性中、根据正确地得到理解的“永恒”来加以把握。若从永恒角度来思考，没落本身就是一个瞬间，但并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并不是单纯的消逝（Vorbei）。没落虽然是最短暂、因而倏忽而过的东西，但同时却是最充沛地得到实现的东西；在其中，存在者整体最明亮的光华烁烁闪现，轮回整体在这个瞬间中才变成清楚可解的。而用比喻说法，这就是蛇的圆环，活生生的圆环。而且在这里，在蛇的比喻中，永恒与瞬间的联系对尼采来说已经结合为一个统一体了：蛇的活生生的圆环（即永恒轮回）与瞬间。在一则后期笔记中（《强力意志》，第577条；1887年），尼采把他的永恒概念与“永远不变”这种肤浅意义上的永恒概念作了一次鲜明对照：


  
    “对立于永远不变者的价值（看一看斯宾诺莎的幼稚，笛卡尔的亦然），是最短促和最易逝者的价值，是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的诱人的金色光亮——”。

  


  最后，查拉图斯特拉听到，他的动物们向他宣布的是何种永恒，那就是瞬间的永恒，那个把一切都同时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瞬间的永恒，也就是：没落。


  当查拉图斯特拉听见他的动物们的这些话时，


  
    “他正静静地躺在那里”，而且“正在与自己的心灵交谈。那鹰和蛇看他如此一言不发，就尊重他四周的巨大寂静，悄悄地退了出去”。

  


  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何一言不发呢?他沉默，是因为唯一地只与自己的心灵交谈，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已经成就了自己的存在。由于他知道了深渊属于高空这样一个道理，他甚至也已经克服了大逆不道和凶恶的东西。这种对凶恶之物的克服并不是把它清除掉，而是承认它的必然性。只要凶恶之物仅仅在厌恶中才被拒绝，只要轻蔑只有根据厌恶才得以规定，那么，轻蔑就还取决于被轻蔑者。只有当轻蔑起于对使命的热爱，因而转变成一种忽略，一种以对凶恶之物、痛苦和毁灭的必然性的肯定为基础的忽略时，只有在这种有所热爱的忽略的沉默中，才会产生巨大的寂静，在那个已经如此这般成就自身的人周围的巨大寂静才会展开出来。只有在现在，这种巨大的寂静弥漫于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之中，他才找到了他最孤独的孤独，一种不再与单纯的袖手旁观有任何联系的孤独。而且，他的孤独的动物们尊重这种寂静，这就是说，由于它们现在也“悄悄地退了出去”，它们就完成了这种孤独的真正本质。现在，鹰的高傲与蛇的聪明都成了查拉图斯特拉的本质特性。


  查拉图斯特拉本身成了一位英雄，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作为最大重负的永恒轮回思想的全部内涵。现在，他就是一位智者，他知道，最伟大者与最渺小者是共属一体的和轮回的，因而即使是关于圆环中的圆环的最伟大学说，本身也必定成为手摇风琴上的一个老调子，后者始终伴随着对这个学说的真正宣告。现在，他就是一个同时直面他最高的痛苦与他最高的希望的人。我们已经听到过早期尼采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什么使人成为英雄?”（《全集》，第五卷，第204页），亦即说，什么使英雄成其为英雄?回答是：“同时直面他最高的痛苦与他最高的希望”。而根据本讲座开头的引语，我们也知道：“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37]


  
    “当我把超人创造出来时，我在超人周围安排了巨大的生成之面纱，并且让正午的太阳君临超人之上”。（《全集》，第十二卷，第362页）

  


  所谓生成之面纱就是作为关于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轮回，正午的太阳则是阴影最短的瞬间，是最明亮的光华，是永恒的比喻。当“最大的重负”被纳入此在（Dasein）之中时，才有：Incipit tragoedia ［悲剧的起源］。首次把轮回学说传达出来的《快乐的科学》一书，其最后两节的标题就是“最大的重负”和“悲剧的起源”。现在，根据这部著作，这部据说要诗意地创造出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家形象的著作，《快乐的科学》最后两节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了。


  “悲剧性时代”始于查拉图斯特拉（参看《强力意志》，第37条）。悲剧性的知识知道，“生命本身”，即存在者整体，是以“磨难”、“毁灭”、痛苦为条件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对这种生命的反对”（《强力意志》，第1052条）。通常关于悲剧性的看法，即使它对悲剧性作了较高层面的把握，也只是在其中看到了罪责和灭亡、终结和无望。尼采关于悲剧性和悲剧的概念却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更为深刻的概念。尼采意义上的悲剧性，如果说它竟还有必要“反对”什么的话，那它就是反对“听天由命”（Resignation）的（《强力意志》，第1029条）。尼采意义上的悲剧性与一种自我毁灭的悲观主义的单纯阴暗化过程毫无干系，但同样也与一种一味地沉迷于单纯愿望的乐观主义的盲目陶醉毫不相干。尼采眼里的悲剧性脱离了这种对立，这只是因为它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意志态度，因而也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知识态度，而存在者整体的基本规律就包含在斗争本身之中。


  以上我们重复说明了尼采第一次传达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那两节文字之间的联系。有了这种说明，《快乐的科学》中的第一次传达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第二次传达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变得明晰可辨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必须对迄今为止的论述过程作一个简短的沉思了。而只要论述过程的几个步骤预先还没有真正得到完成，则这样的沉思就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已经描述了尼采关于他的基本思想的两次传达。我们的解释工作是在不同角度上进行的。在第一次传达中，关键是对悲剧性认识与一般存在者的基本的悲剧性特征的说明。在第二次传达中，主要是对“瞬间”的说明，这就是说，主要是对尼采借以思考相同者永恒轮回的那种态度的说明，对这种思考本身的存在方式的说明。通过这两个说明，我们已可明见：这里所追问的东西，即存在者整体，是决不能像一个现成事物那样得到表象的，我们不能把它表象为任何某个人都能对之作出论断的某个现成事物。置身于存在者整体之中的过程是要服从一些独特条件的。


  对于这样一些与本质性语境联系相关的问题的阐明，必然将随着我们对尼采轮回学说的进一步描述而得到加强，而且，这些不同的问题将汇集到一个中心上来。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做的描述被误解为一种对尼采的各种想法和观点的简单陈列，那我们就必须对这个中心作出思考。通过一种预先深入到更为广大的语境联系中的持续思考，我们就能先行把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的基本面貌突现出来，而那是我们到后面才能够认识清楚的。


  



第9节 对轮回学说的第三次传达


  人们通常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创作活动的顶峰。而尼采1884年以后发表的那些著作，则被看作纯粹解释性的和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被看作一种绝望的努力，目的是要使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告出来的思想产生直接的效果。人们以为，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就无所适从了，不再进一步知道什么了。这样一个判断往往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思想家们无所适从了，而是他们的无所不知的阐释者无所适从了，于是就用一种愚蠢的吹毛求疵十分蹩脚地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究竟是不是无所适从，不再进一步知道什么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搁下不管，原因不在于该问题还悬而未决，而在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家的问题。因为，只要思想家以追问态度置身于他的思想之中，他就总是已经比他自己知道的和能够知道的“更进一步”了。但“进一步”和“不进一步”之类的说法，总归不是表示这里所讨论的事情的合适名称；它们属于“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在那里，进步是必然的，而且只有在那里，才能计算出进一步和不进一步。在哲学中是没有什么“进步”的，因此在哲学中也没有什么倒退可言。就像在艺术中一样，在哲学中也只有一个问题：它本身是不是存在。我们现在只需记住以下事实：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发表之后两年，尼采出版了《善恶的彼岸》一书（本次讲座开头的引语正是这本书里摘来的），而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第三次传达。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对于一种据说已经无所适从、不再进一步知道什么的哲学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标题呢！


  为了理解这第三次传达，关键也依然在于说明这次传达位于何处、处于何种语境联系中。这段文字见于《善恶的彼岸》一书的第三章，这一章包括第45节至第62节，标题立为“宗教的本质”。情形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了，因为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的谈话中常常自称为“不信神者”，而且总是大声宣布：“上帝死了”。就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漫游刚开始时，他在树林里碰见一位白发老人，与之作了一番交谈。然后


  
    “当查拉图斯特拉独自一人时，他就对自己的心说道：‘这可能吗！这位老圣者住在森林里，居然还没有听到上帝死了的消息呢！’——”（序言，第2节结尾）

  


  像查拉图斯特拉这样一位靠这种见识生活和判断的人，也就是说，像尼采这样一个人，还能对“宗教的本质”说些什么呢?我们想立即直截了当地听一听他的说法。在讨论“宗教的本质”的第三章第56节中，尼采写道：


  
    “谁若像我这样，凭着某种神秘的渴望长期致力于对悲观主义的深思熟虑，并且努力把悲观主义从半基督教、半德国式的狭隘和幼稚中解救出来（正是带着这种狭隘和幼稚，悲观主义最后呈现在这个世纪面前，亦即以叔本华哲学的形态呈现出来）；谁若真正一度以一种亚洲的和超亚洲的眼光盘根究底地考察了一切可能的思想方式中最弃世的思想方式——超越善与恶，而且不再像菩萨和叔本华那样执迷于道德魔力和幻想，那么，他也许恰恰因此就——或许并非他真正所愿——张开眼睛看到了相反的理想：那个最放纵、最有活力、最积极地肯定世界的人的理想；这个人不仅学会了对过去之物和现在之物的忍受和协调，而且力求重新拥有之，如其过去存在和现在存在的那样重新拥有之；这个人永远地，贪婪地重复呼唤着，不只是向着自己，而是向着整出戏，而且不只是向着一出戏，从根本上说，倒是向着恰恰需要这出戏的那一位（Dem）——后者使这出戏成为必需的，因为他总是一再需要自己——并且使自己成为必需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难道不是——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么?”。[38]

  


  上面整段文字在结构上只是一个句子，它的分成若干环节的结构在语言上反映出一个本质性思想的构造。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我们眼下不拟深入探讨了。此类文字让我们猜想，要是尼采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则会成为何种样子的著作。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上面这段文字的“内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Circulus指的是循环和圆环，也就是指永恒轮回，而且是vitiosus［可怕的、恶性的］；vitium意思是残缺、痛苦和毁灭；[39]circulus vitiosus［可怕的循环］是必然也重新把这种vitium带出来的循环。它是deus［神的、神性的］么?莫非它本身就是那个神，就是尼采在其道路尽头还在呼唤的那个神——狄奥尼索斯么?还有，在这个神周围——是世界么?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存在者整体的总体特征么?


  “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这是尼采在同一部著作中提出的问题（第150节）。那么，世界与上帝是同一个东西么?在人们通常做的蹩脚解释中，这样一种学说被叫做“泛神论”。尼采这里是在传授一种泛神论吗?他的原文是怎么说的?“这难道不是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么?”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问题。倘若这是一种泛神论（Pan-theismus），那么我们首先还必须问一问：παν［泛、全］、万物、整全究竟意味着什么，θεος［神］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无论如何，这里出现的是一个问题！那么，上帝不是死了么?既是又不是！是的，上帝是死了。但是哪个上帝呢?是“道德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死了——是我们得以拯救的“主”，是我们赖以行动和表达的“位格”，是我们借以判决的“审判者”，是我们得以从中为自己的美德获取报酬的“店老板”（Belohner），是我们与之做“交易”的那个上帝。可是，一位母亲能从哪里为她对孩子的爱索取报酬呢?[40]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个在“道德上”被看待的上帝，而且只是指这个上帝。这个上帝死了，因为人们把它谋杀了。人们根据他们微不足道的报酬需要来计算上帝作为上帝的伟大，从而使上帝变得微不足道了，人们就这样把上帝谋杀了。这个上帝被剥夺了权力，因为它是那个否定自己、否定生命的人的一个“失策”（《全集》，第八卷，第62页）。在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做的一个准备草稿中，尼采曾说：“上帝窒息于神学；道德窒息于道德观念”（《全集》，第十二卷，第329页）。那么，上帝可能死掉吗?诸神可能死掉吗?早在1870年前后为《悲剧的诞生》准备的一个草稿中，尼采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凡神必死”。


  如此看来，尼采的无神论就有着某种完全特殊的情况。尼采必须摆脱掉那个由浅薄的无神论者组成的声名狼藉的团体；这些浅薄的无神论者在试管里找不到上帝，于是就否定上帝，而且，取代如此被否定掉的上帝，他们就把自己的“进步”搞成“上帝”了。也有一种“不信神者”（die Gottlosen），他们甚至不可能真正成为不信神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争取过上帝，也不可能去争取上帝。我们不可把尼采与这种“不信神者”混为一谈。但如果说尼采不是这种通常意义上的无神论者，那么，我们同样也不能把他歪曲为一个“感伤的”、“浪漫的”、半基督教的“寻神者”（Gott-sucher）。我们不可把“无神论”这个词语和概念搞成一个基督教的斗争词语和辩护词语，仿佛凡是与基督教上帝不合的东西，“根本上”就都是无神论了。对尼采来说，这个基督教上帝不可能成为无神状态的标准，更何况这个上帝本身已经在上述意义上“死了”。查拉图斯特拉把自己称为不信神者，也知道自己是不信神者。作为这种不信神者，他经验到创造最必需之物的极端迫切性和最内在的必然性。因此，这样一种不信神者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解为：倘若诸神总是已经现成地存在而且仅仅现成地存在，那么，还剩下什么东西要人去创造呢?人如何可能是人?也就是说，人如何可能成为人?倘若诸神仅仅像星辰、树森和流水那样存在呢?难道上帝不是必须首先被创造出来么?难道我们为此不是需要有一种至高的力量，才能超越自身去创造某种东西么?而且就此而言，人本身，这个最后的和可鄙的人，不是首先必须得到改造么?难道这个人不是需要一种重负，使得他不至于过于轻率地对待上帝?


  由此而来，那个思想中的思想就获得了它作为最大重负的规定性。因此，查拉图斯特拉作为不信神者就被克服掉了！的确如此。但尼采是不是借此“更进一步”了，或者，他已经返回到基督教道路上，返回到一条有理由要求一个独一无二的自为上帝的基督教道路上了呢?不，他既没有更进一步也没有返回。因为查拉图斯特拉是通过没落而开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开端就是他的没落。尼采从来没有设想过查拉图斯特拉的另一种本质。唯有跛行者以及那些已经对基督教感到厌烦的人们，才会在尼采的一些句子中为他们大成问题的无神论寻求一种蹩脚的证明。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乃是一个最沉重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思想家必须是一个知识和意志上的英雄，他不可也不能用某个公式来编造和解释世界以及世界的创造。“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唯有通过悲剧才会产生出上帝问题，而在上帝周围——而且连这一点也仅仅是“也许”——一切都将变成世界。


  如前所述，在他那个生平自述的结尾处，时年十九岁的尼采曾问道：“那么，那个最终依然环绕着他［这个人］的圆环在哪里呢?它是世界吗?是神吗?——”[41]现在，尼采对这个早年的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呢?答案又是一个问题：“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但这个圆环现在已经被规定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了；这个circulus［循环、圆环］同时也是vitiosus，即可怕的、恶性的；这个可怕的圆环环绕着存在者，规定着存在者整体，把存在者整体规定为世界。这个圆环及其永恒只有根据瞬间才能得到把握。因此，上帝，这个在关于可怕圆环的经验中被探问的上帝，也只有根据瞬间才能保持为可追问的。那么，上帝只是一个问题么?没错，它“只是”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被追问、被召唤的东西。依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对上帝的追问中，上帝是否更有神性?或者，如果说上帝是确定的，仿佛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把这个确定的上帝撇在一边，以便在需要时把它端出来，在这种情形下，上帝是否更具有神性呢?上帝“只是”一个问题而已。这个“只是”是怎么回事?不仅上帝是一个问题——永恒轮回、circulus vitiosus［可怕的循环］本身也“只是”一个问题。


  尼采对那个思想中的思想的所有三次传达都是问题，形态和层次各不相同的问题。尽管我们还远远没有看透、而且几乎不能猜测它们在内容上的联系，但这些传达的一种形式上的共性却已经突现出来了。当然，对于这种形式上的共性，我们首先也更多地只能作一种否定性的说明。这种传达不是一种专门科学的理论描述意义上的“学说”和“教学报告”，不是作为学者见解的“学说”。但它也不是一篇哲学论文，诸如莱布尼茨或者康德做的哲学论文；同样地，它也不是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诸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因此，如果说尼采的传达既不适应专门科学学说的形式，也不适应在他之前人们所熟悉和常见的哲学探讨的形式，另一方面也不适应纯粹诗歌创造的形式，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它只能是一种“个人信仰自白”，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产物”而已。或者，我们从中可得出另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追问，按其形态来看，这个思想在自身中并且从自身而来到底是什么。鉴于这样一部思想著作，对于我们是否可以一转眼就把它逼入我们习惯的和流行的类别之中，或者是否这样一种思想倒是反过来必然决定我们去沉思并且使我们摆脱流俗之见，我们就不再会有什么疑问了。


  以这种沉思，我们就已经抢先进入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的形态问题中了。这是我们蓄意做的，目的是为了作一个暗示：尼采自己的传达方式对于其思想形态的规定来说必定始终是决定性的。做这样一个提示是十分必要的，更何况关于这个形态问题，一种对尼采含而不露的笔记的粗糙了解是很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的。现在，我们要来做一种努力，以洞察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做的、但又没有亲自公布出来的那些思考。我们这种洞察工作也只有当它不是单纯的报告而是一种解释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本质性的东西。这种解释一方面必定受一种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提出来的一些本质性问题的先行洞见的规定，而另一方面，这种解释也必须受一种对尼采本人的言说内容的小心翼翼的尊重态度的引导。


  



第10节 在一些含而不露的笔记中的轮回思想


  从“那个思想中的思想”向他走来的那个瞬间（1881年8月）开始，尼采对这个思想作了许多思考和记录，但没有予以公布。人们通常把这些没有公布出来的笔记称为“遗稿”。如果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乃是尼采的主要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就将在他此后的整个创作时期里（从1881年直到1889年1月）向他呈现出来。后来出版的这个时期的遗稿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遗稿现在可见于大八开本版尼采《全集》的第十二卷至第十六卷。但是，如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作为思想中的思想必然从根本上规定了尼采的全部思考，那么，他对这个思想的沉思及相应的笔记就将根据尼采当时的哲学工作开展的领域、方向和层次而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这就意味着，这些所谓的“遗稿”并非总是相同的。尼采的这些“遗稿”并不是匆匆写就的、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付印的一些见解的一个任意的大杂烩。这些笔记不仅在内容上是不同的，而且从形式上看——甚至从其不拘形式的特点上看——也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形成于变化多端的情绪，出于多样的意图和角度，有的是匆匆记下来的，有的作过润色，有的只是在一种探索和疑惑中作的试笔，有的则是干净利落的成功之作。如果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是思想中的思想，那么，在这个思想及其本质状态能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它就将最少明确地被描述和陈述出来。这就是说，如果尼采有时候在笔记中好像并没有谈论、或者并没有直接谈论这个思想，那么这决不意味着，这个思想这时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已经被抛弃了。我们若要在哲学上理解和深思尼采的“遗稿”，而不是仅仅根据几个从这里那里捡来的意见拼凑出一种“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上面讲的这一切作一番思索。


  我们这里所要求的、并且只能在一种暂时的尝试中得到实施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更何况通过迄今为止的尼采遗稿出版工作，全部“材料”已经无可避免地被置于某种确定的秩序中了。再说，对于来自不同年份、不同手稿和语境的关于轮回学说的个别文字片段，人们是不假思索地用连续的编号把它们排列起来的。然而，谁只要对于以适当方式出版尼采遗稿（恰好都是后期的，即1881年以后的手稿）的工作所具有的困难有一丁点儿了解，他就不会对第一批编者以及后来的编者所选择的做法有任何责备之心。撇开以往版本的缺点不谈，第一批编者的关键功绩其实还在于，他们的编辑工作把尼采遗留下来的手稿转变为可读的文本了，使我们能够理解尼采的手稿了。这是只有他们才能做的，其中首推彼得·加斯特。加斯特与尼采有过多年合作，曾帮助尼采完成了一些准备付印的打字稿，他对于读通尼采的笔迹及其变化是完全有把握的。要不然的话，许多难以辨认的、而且往往是极其重要的手稿，可能直到今天还难以为我们所接近。


  现在，我们将试着按照时间顺序，对尼采那些明确地讨论轮回学说的笔记文字作一种暂时的说明。时期上的标志是我们从尼采本人在《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善恶的彼岸》中对轮回思想的三次传达中获得的。显而易见，刚好在这个思想把尼采击中的那个时期里（1881年8月以及此后不久）写下来的笔记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全集》第十二卷收录了1881—1882年间以及1882—1886年间（即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的未出版物。1881—1882年间对轮回学说的评论特别可见于《全集》第十二卷第51—69页，而查拉图斯特拉时期对轮回学说的评论则主要可见于《全集》第十二卷第369—371页。编者们没有把这些评论文字安排在其他名目下（诸如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之类），而是把它们单独端出，这就避免了一种仓促草率的解释。不过，第一批我们所熟悉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尼采最早关于轮回学说的笔记，也即他根据在苏莱尔巨岩旁的经验所做的那些笔记，现在并没有收在《全集》第十二卷的正文中，而只是作为附录收在第十二卷的“补页”中（新版第三版，第425—428页）。相反地，在《全集》第十二卷第一版中，这几段文字却是被排在正文不同地方的，如在第5页，第3页，第4页，第128页，第6页上；其中有一部分文字根本就没有被公布出来。现在在新版第二版中，这几段重要文字被收在“补页”里面，这个情况透露出编者们整个就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当中。我们必须从这几段在现在的版本中掉了队伍，[42]因而很容易受到忽视的文字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此外，我们也必须立即避免某种先入之见。编者们说（《全集》，第十二卷，第425页）：“几乎从一开始，编辑工作中就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图。一种意图是要以对学说的理论描述为目标，另一种意图则要以对学说的诗意言述为目标”。诚然，我们现在也讨论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轮回学说的一种“诗意”描述，但我们避免把它与一种“理论”描述区分开来。这不是因为我们从《快乐的科学》和《善恶的彼岸》中引来的几段文字并非理论的描述，而是因为在这里，“理论的”这个词语和概念毫无意思，尤其是当人们按照编者们以及尼采“学说”的描写者们的做法把“理论言述”与“散文言述”等同起来时，情形就更是如此。“理论的-诗意的”这个区分起于一种混乱的思想。即使我们仍然承认这种区分，它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尼采对他的基本思想的思考中，“诗意的东西”同样也是“理论的”，正如“理论的东西”本身就是“诗意的”。一切哲学思想，而且恰恰是最严格的和最散文化的哲学思想，本身都是诗意的；但尽管如此，它决没有成为诗歌艺术或文学。反过来讲，一件诗歌作品，诸如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可能在最高程度上是思想性的；但尽管如此，它决不是哲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最高程度上是诗意的，但它仍然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哲学”。由于一切真正的、亦即伟大的哲学本身都是思想性的—诗意的（denkerisch-dichterisch），所以，“理论的”与“诗意的”这个区分是不能用来区分尼采的哲学笔记的。


  



第11节 1881年8月的四则笔记


  我们现在要来考察一下尼采作于1881年8月的有关轮回学说的四则笔记。这四则笔记同时也是一部著作的提纲，从中已经可以明见尼采赋予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意义了。在时间上，这四则笔记是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对轮回思想的首次传达的前一年做的，并且已经预示了尼采后来对轮回学说的总体言述。同时，这四则笔记还证实了尼采本人在《瞧！这个人》中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讲的话：轮回思想是“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其中第一则笔记如下（《全集》，第十二卷，第425页）：


  
    “相同者的轮回


    草案


    1、对基本谬误的吞食。


    2、对激情的吞食。


    3、对知识和有所弃舍的知识的吞食。[43]（认识之激情。）


    4、无辜者。作为试验的个体。生命的释重、贬降、弱化——过渡。


    5、全新的重负：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我们的知识、谬误、我们的习惯、生活方式对于所有未来者的无比重要性。我们拿我们生命的残余做什么呢?——我们，已经在最根本的无知中浪费了生命的极大部分的我们?我们将传授这个学说——这是我们亲自把它吞食的最强有力的办法。我们的极乐方式，作为最伟大学说的教师。


    1881年8月初作于塞尔斯马里亚，海拔6000英尺高处，比一切人类事物更要高出许多！——”

  


  尼采特地注明了这则笔记的日期，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其内容和意图非同寻常。这个学说是从传授角度得到把握的，并且是被教师把握的。


  这个“草案”的标题就直接显出了整体意义。不过，只是其中第五点才提到了永恒轮回，而且即便这个第五点也根本没有对永恒轮回的内容说些什么，甚至没有蜻蜓点水地点一下。这个草案的主导词语倒是“吞食”。[44]这个学说被叫做“最伟大的学说”和“全新的重负”。然后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们拿我们生命的残余做什么呢?”因此，这里的关键是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刀口，它把以往的东西（已流失的东西）与尚留下的“残余”切割开来了。显然，这种切割是由改变一切的轮回思想引起的。只不过，在此刀口之前的东西与在此刀口之后的东西不是在数量上被划分开来的。先前发生的东西并没有被驱逐掉。在第五点之前还有另外四点，而其中第四点是以“过渡”这个提示语结束的。不论轮回学说多么新鲜，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始终被夹在一种“过渡”之中。在我们首先期待着一种对这个学说的重要内容的辨析，特别是对这个学说的论证和说明的地方，尼采所论述的始终都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学说对于人的作用，甚至首先而且只是对于教师本身的作用，始终都只是对新知识的“吞食”，以及对这种作为一种全新的极乐方式的知识的传授。我们从《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得知，对这个思想的“吞食”问题是多么重要；我们也得知，查拉图斯特拉只有在把这个思想的精髓吞食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痊愈者。如果我们来追踪一下“吞食”一词的词义，我们就会把自己带入“吃”、进食和消化的观念中。被吞食者是那个使身体——我们的肉身——变得结实、稳定和可靠的东西，它同时也是我们已经完成并且决定着我们的将来的东西，是我们从中汲取力量的浆汁。在这里，对这个思想的吞食意味着：要这样去思考这个思想，使得这个思想从一开始就成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并且作为这种基本态度预先贯通和支配每一个个别的思想。只有当这个思想已经成为一切思考活动的基本态度时，它才以合乎其本质的方式被占有、被吞食了。


  对这个以“相同者的轮回”为标题的草案的决定性沉思立即就朝向了“吞食”。这第一个草案的特性始终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把这个“草案”的特征装进去，使之为我们所熟悉；我们必须从草案本身中、并且从它所包含的东西中看出它本身的模式。倘若它是一部著作的草案，那么这必将成为一部十分独特的书，不只是其内容独特，而且它作为一本书“出现”，然后“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方式都将是十分独特的。其中所传授的以及在这个思想中所思考的内容，后退到传授和思考的方式背后去了。这个提纲计划无非是未来之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计划的萌芽，也就是说，它恰恰不是一个关于轮回思想的“理论的”、散文化的阐明的提纲。由此已可明见，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理论的”与“诗意的”之间的区分是多么空洞。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草案同样既是“散文的”又是“诗意的”。它没有标题，也不是大八开本全集版中首先被公布出来的草案。在尼采的笔记中，它也没有与第一个草案放在一起，而是与《全集》第十二卷中第129条放在一起的。这个第129条说：


  
    “倘若我们依然相信罪孽，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相反，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无数次重复之，那它就会成为无辜的。如果万物永恒轮回的思想没有把你征服，那不是什么过错；而如果它把你征服了，那也不是什么功劳。——关于我们的所有祖先，我们想得比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更柔和，我们为他们所吞食的谬误而悲伤，而并不为他们的邪恶而悲伤”。

  


  这段文字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说明为什么尼采在前述第一个草案第四点中要谈论“无辜者”。随着道德意义上的上帝的死去，罪孽和罪责也从存在者整体中消失了，而且存在者的必然性——存在者如其所是的必然性——就获得了它应有的权利。


  现在，第二个草案就把那些主要思想的次序倒了过来，因为它是从轮回思想开始谈的。这个草案如下（《全集》，第十二卷，第426页）：


  
    “1、最强大的认识。


    2、意见和谬误把人改变并且给人以欲望，或者说：被吞食的谬误。


    3、必然性与无辜。


    4、生命游戏。”

  


  这个草案也给出了一些不同角度的指示：所谓“必然性”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必然性，而是指存在者整体的必然性。“生命游戏”令我们立即回想起赫拉克利特的一个残篇；我们知道，尼采以为自己与这位希腊思想家最为投合。赫拉克利特说：αίὼν παῖς ἐστι παίζων，πεσσεύων παιδὸς ἡ βασιληίη（残篇第五十二）。“世界（Aeon）是一个游戏的儿童，玩着棋子游戏；主宰是儿童”（亦即是存在者整体的主宰）。[45]


  这话暗示着：存在者整体是由无辜（Un-schuld）贯通和支配的。整体就是αἰὼν［世界、时间、生命］。αἰὼν这个希腊词语难以得到合乎实事的翻译。它指的是世界整体，但同时也指时间，并且通过时间而与“生命”相关联，意指生命过程本身。人们习惯于对αἰὼν含义作如下规定：Aeon指的是“宇宙”（Kosmos）的“时间”，亦即在物理学所测量的时间中运动的自然的“时间”。人们把这种时间与我们所“体验”的时间区分开来。不过，αἰὼν一词所命名的东西却是与这种区分相抵触的。同样地，要是我们在宇宙学的意义上来设想κόσμος［宇宙、世界］，我们对这个希腊词语的思考也过于贫乏了。


  尼采对于“生命”一词的用法是有歧义的。它既意指存在者整体，也指我们“被卷入”存在者整体之中的方式。相应地，他关于“游戏”的谈法也有双重意思（参看尼采：“放浪公子之歌”第一首：“致歌德”。《快乐的科学》第二版附录，1887年；见《全集》，第二卷，第380—381页）。


  上面对赫拉克利特的联想不是偶然的，尤其是因为尼采在这个时期的笔记中常常触及另一个思想，后者在习惯上往往被人们称为赫拉克利特的主要思想（尼采也同意这个习惯做法），那就是：πάντα ῥεῖ［万物皆流］。但是，这个句子也许并非出自赫拉克利特之口，更谈不上成为赫拉克利特思想的标志了。这个句子倒是使赫氏思想扭曲变形了。


  我们上面刚刚引用的尼采关于轮回思想的第二个草案并没有主要思考这个学说对于人的“作用”，或者人及其“实存”在存在者整体范围内的变化。相反，它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本身。用今天依然流行的名称来讲，它更多地考虑了轮回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特征；而在前一个草案中，有关这个学说的“实存状态上的”[46]意义的考虑占了上风。抑或，这种在“形而上学的”与“实存状态上的”之间的区分，如果毕竟是一种清晰的和有作用力的区分的话，是不是就像另一方向上的关于理论散文化特征与诗歌特征之间的区分一样，并不适合于尼采哲学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留到后面来做决定了。


  下一个草案似乎又有不同的取向。对于这个草案，编者们说它是关于轮回学说的“诗歌理念的提纲”：


  “正午与永恒。


  对一种新生命的指示。


  
    查拉图斯特拉，出生于乌尔米湖畔，三十岁时离开家乡，去了阿利亚省，他在山上孤独地待了十年，撰写了这个ZendAvesta。[47]


    认识的太阳再次处于正午：而永恒之蛇蜷曲于太阳光下——这是你们的时间，你们这些正午的兄弟们呵！”

  


  在这个草案中，关键词是“正午”。“正午与永恒”：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也只是根据时间来思考永恒的，那么这就是表示时间的两个概念和名称。现在，在永恒轮回思想得到思考之际，“正午与永恒”一体地同时存在；我们也可以说：那就是瞬间（Augenblick）。这个草案选择了最高的时间规定，以之作为一部著作的标题，而这部著作是要探讨存在者整体以及在存在者整体中的新生命。存在者整体是如何被思考的，这一点同样也通过比喻得到了显明：蛇，最聪明的动物，“永恒之蛇”，蜷曲于认识的太阳的正午光芒下。一个多么出色的比喻——而且它并不想成为“诗意的”！它被诗意地创作出来，但这只是因为它得到了最深刻的思考。而它之所以得到了这样的思考，是因为这个关于旨在把握和认识存在者整体的思想的草案在这里敢于向最深广处拓展，但又没有进入一种纯粹“冥想”的没有空气、也没有光亮的空间之中，而是深入到人类轨道中心的领域里面。在正午时分，太阳最高，万物没有阴影。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篇结尾部分，尼采也谈到这种正午时分：


  
    “所谓伟大的正午，就是人类正站在野兽与超人之间的路中央的时刻，也是人类把他通向傍晚的道路当作他最高的希望来庆祝的时刻——因为这也是通往一个崭新早晨的道路。


    这时候，没落者将祝福自己成为一个过渡者；而他的认识之太阳也将处于正午时分。


    ‘所有的神都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在这伟大的正午，就让这一点成为我们最后的意志吧！——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当尼采在此说“所有的神都死了”时，他的意思是说：对于诸神中的任何一个神来说，现在的人（作为最后的人）不再有足够的强壮了，尤其是因为，诸神是决不能简单地从传统中接受过来的。只有在传统已经为创造性的意志所承载的地方，而且只要传统已经为这种意志所承载，这个传统才构成为此在之强力。


  正午乃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光亮中心，是在永恒之亮光中的一个过渡瞬间，那时候，天空是深邃的，上午与下午、过去与将来互相碰撞，并因此得以确定下来。的确，“正午与永恒”这个草案的副标题是“对一种新生命的指示”。人们或许会指望从中获得实际生活智慧的指导，但这种愿望肯定会成为泡影。因为，这里所讲的“新生命”乃是一种置身于存在者整体中间的新方式，是一种新真理，因而也是存在者的一种转变。


  我们必须在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这里所谓“新生命”。尼采的第四个草案表明了这一点。这个草案还是尼采在1881年8月做的，标题为“关于‘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草案’”，分为四篇。在这里，我们只能罗列一下这四篇的富有特色的标题：


  第一篇：“论对自然的非人化”；


  第二篇：“论对经验的吞食”；


  第三篇：“论孤独者的最后幸福”；


  第四篇：“Annulus aeternitatis”［永恒的圆环］。


  第一篇和第四篇包含了讨论人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第一篇要实行对自然的非人化。这意思是说：一切被放到存在者整体中的人性因素，诸如罪责、目的、意图、天意之类，都应当从自然中抽走，以便把人本身置回到自然中（homo natura［自然人］）。在第四篇中，这个存在者整体被规定为“永恒的圆环”。


  上面四个草案是尼采在几乎不到一个月内写成的。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东西，以及我们暂时能够约略把握到的东西，乃是尼采对自己再三提到的少数几个重要问题域的丰富展望。这种丰富展望促使尼采总是从全新的方面，对一个根本上统一的、而且也许是简单的领域作一种筹划和考察。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猜度：正如在所有伟大思想那里一样，在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首次阐发中，一切本质性的东西虽然尚未展开出来，但都已经含苞欲放了。如若尼采要尝试做一种充分展开，那他首先就得从以往的存在者解释借来已经可动用的手段。如果说在伟大思想家的创作中存在着某种灾难之类的东西，那么，这种灾难不在于伟大思想家有可能失败和不能继续前进，而恰恰就在于他们继续行进——这就是说，这种灾难恰恰在于伟大思想家听任自己由其思想的最切近的作用和效果来规定，而后者往往是一种不当的作用和效果。这种“继续”行进始终是致命的，因为它使人不能停留在自己的开端的源头上面。西方哲学的历史今后也必须在此视野中得到居有。这样或许就会形成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并且十分富有教益的洞识。


  如果对尼采来说，那个思想中的思想在1881年夏天已经整个成形了，那么在随后的时期里还会产生什么新东西呢?这或许是好奇者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好奇者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们好奇的目标根本就与他们毫不相干，而且从一开始就与他们毫不相干。一切好奇心都乞灵于这种本质性的无关痛痒。但眼下，我们中的好奇者也将会感到失望。尼采根本上不再带来什么“新东西”；他似乎顿住了说不出话来，已经对他最伟大的思想感到厌倦了。抑或是相反的情形么?尼采还是如此忠实于他自己的这个思想，以至于他不得不为此而心碎——与医学科学关于他的精神错乱症所作的论断无关?


  我们有不同的问法，我们不想问还有什么新东西出现，而是要问：最初的和老旧的东西是否以及如何被居有和展开出来。而且在这里，也许甚至连那种在尼采随后关于轮回学说的明确评论和笔记中给出的东西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毋宁是一种新的清晰性，它扩散到尼采后来的全部追问上，并且把他的思想带到全新的层面上。最近有人企图让我们相信，尼采的轮回学说后来被他关于强力意志的学说替代和消除掉了。与这种看法相对立，我们要指出和证明的是：强力意志学说首先无非是从轮回学说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始终携带着这个来源，就像河流总是携带着它的源泉。


  



第12节 对这个思想的概括性描述：作为生命、力的存在者整体；作为混沌的世界


  上述四个草案已经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我们由此就能更好地了解由尼采本人公之于世的三次传达了。不止于此，我们也从中获得了一个基点，使我们更能找到头绪，更好地了解我们现在要提到的笔记文字的内容了。


  第一组笔记（《全集》，第十二卷，第51—69页）作于1881年8月之后直到一年后《快乐的科学》出版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编者们把这些文字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题为“对这个学说的描述和论证”，第二部分题为“这个学说对人类的作用”。这种对笔记文字的划分并不是根据尼采本人的观点做的。[48]编者们擅自加上标题，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能够避免任何侵犯，其实却预先使轮回学说带上了一种“理论”的烙印，一种进而还有“实际作用”的“理论”的烙印。轮回学说的本质特性在于：它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实际生活智慧；而在编者们的这种划分中，这个本质特性甚至不能作为问题而起作用了。这种表面上无害的、并且几乎不言自明的材料划分，其主要的贡献就是对轮回学说的错误认识。把轮回思想曲解为一种具有后续的实际作用的“理论”，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蛮有道理的，更何况尼采的那些笔记——据说是要做一种“描述和论证”——讲着一种“自然科学的”语言。尼采甚至动用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著作；在这些年的书信中，尼采也谈到他的计划，说是要去某所著名大学里从事自然科学和数学研究。所有这一切足以清楚地证明，尼采本人在其轮回学说中也考虑到了“自然科学方面”。无论如何，表面现象说明了这个事实。当然，这个表面现象是否由尼采本人所造成，甚至何时由尼采本人所造成，这乃是一个问题，可以当作对其哲学中那个思想中的思想的解释工作的主导尺度。当我们已经把尼采哲学以及对尼采哲学的争辩——这也就是说，对整个西方哲学的争辩——把握为这个世纪以及下个世纪的一项事业之际，这个问题也就变成必然的了。


  在我们眼下要做的这个暂时的刻画中，我们将蓄意依照现有版本中所做的、但大成问题的段落划分。也许以这种方式，我们将最有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段落的主题并不是“自然科学”。个别段落之间的联系决不是立即就能看透的。首要地，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在现有版本中看到的第99条至第132条笔记的次序，在尼采本人那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这些在现有版本中被排列起来的段落，在相关的手稿（序号为MⅢ，1）里却位于完全不同的地方。例如，第92条在手稿第40页上，第95条在第124页上，第96条在第41页上，第105条在第130页上，第106条在第130页和第128页上，第109条在第37页上，第116条在第33页上，第122条在第140页上。所以，甚至在我们读到的这些段落的次序上，就已经包含着一种误导，当然，这不是编者们蓄意做的误导。


  我们试图避开这种误导。不过，尼采的手稿本身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条牢靠的引线。这条引线只有在一种对整体内容的总体理解中才能够找到。我们试图把在此排列在一起的段落的主要思想显突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搞清楚尼采看到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看到的。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就完全有必要对每个段落进行一种细心的具体解释。但这已经不在本讲座范围之内了。然而，为了能够领会尼采的主导性的观察方向，从而呈现出尼采借以在这些个别段落中进行言说的那些问题的主要的内在联系，我们选择了一种概括性描述的途径。这种概括性描述也是会有任意性的嫌疑的。因为它是我们筹划出来的，而且问题仍然是：我们的这种筹划起于何种先见以及何种提问范围。对于这种概括性描述的本质内容，我们下面分十点来加以显明；同时我们也须说明，这十点是共属一体的。


  一、尼采看到了什么?答曰：世界的总体特征。世界包含着什么?无机物和生命体之整体，而生命体不只包括植物和动物，也包括人在内。无机物与生命体并不是像两个不同区域那样被并列在一起或者叠加在一起的，而毋宁说，它们被设想为一种交织在一起的生成联系。这种生成联系的统一性是“生命体”呢，还是“无机物”?尼采写道：


  
    “我们整个世界乃是无数生命体的灰烬：而且，尽管生命体与整体相比还是多么微不足道，但万物已经被转化为生命了，并且因此得以继续”。（《全集》，第十二卷，第112条）

  


  看起来，这似乎是与他在《快乐的科学》中（第109节）表达的一个思想相对立的：


  
    “我们要提防，不要说死与生相对立。生命体只不过是无生命物的一种而已，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一种”。

  


  这些句子告诉我们，与整体相比较，生命体在量上看是微小的，在出现频率上也是稀罕的。但这个微小和罕见的东西却永远是产生大量灰烬的燃料。照此看来，我们或许就必须说，无生命物是生命体的一种而不是相反。不过，相反的说法也是成立的，因为无生命物来自生命体，又因其占据大多数而构成生命体的条件。这样，生命体就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变化和创造力量，而无生命物则是一种中间状态。无疑地，对尼采这个时期思想的这样一种解释是并不完全合适的。此外，在这两个思想之间还留下了一个矛盾。对于这两个思想，我们可以作如下公式化表达：无生命物是无数生命体的灰烬——生命只是无生命物的一种。前者说生命体决定了无生命物的来源，而后者说无生命物决定了生命体的种类。前者说无生命物具有优先地位，而后者又把无生命物置于生命体之后了。


  也许在这里，有两个关于无生命物的不同观点在起作用。若是这样，则一个矛盾的可能性就成为多余的了。如果无生命物是在其可认识性角度被看待的，而且如果认识被把握为对持存的、清晰的和无歧义的东西的确定，那么，无生命物作为认识的对象就具有优先地位，而作为歧义的和多义的东西，生命体就只是无生命物的一个种类和一个变种而已。相反地，如果无生命物本身是从其来源角度被看待的，那么，它就只是生命体的灰烬。生命体在出现频率和分布上不及无生命物，这并不能否定生命体是无生命物的来源，尤其是因为，更高级之物的本质就在于保持稀罕和比较稀罕。从所有这一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关键点：从一个唯一的角度把无机物与生命体划分开来，这种做法还没有切中以下实情，即世界比我们的计算性理智愿意承认的更为神秘莫测（关于无生命物的优先地位，可以参看尼采：《全集》，第十二卷，第495条以下，特别是第497条）。


  二、世界的普遍特征是什么?答曰：“力”（Kraft）。什么是力呢?没有人胆敢直接而确定地说什么是“力”。在这里，我们立即能够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只有一点：尼采并不是在物理学意义上来理解“力”的，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力”。因为物理学的力概念，不论是纯粹机械学上的还是动力学上的，始终只是计算范围内的一个度量概念；正如物理学把自然纳入其表象活动的范围之内，它作为物理学也根本不能思考力之为力。在既定参照系中，物理学始终仅仅着眼于力之关系的时空现象的大小量来处理力之关系。当物理学把自然带入“实验”领域中时，它同时也预先设定了单纯的力之大小与力之作用之间的计算性的、技术的关系（在广义上），而且借助于计算共同设定了合理性（Rationalität）。一门物理学，一门在技术上可利用的，而同时又想成为非理性的物理学，乃是一种荒谬。尼采以“力”一词所标示和意指的东西，并不是物理学的力所指称的东西。倘若人们想把尼采对存在者的解释称为“动力学的”（因为力在希腊文就叫作δυναμις［动力、能力］），那么，人们当然也得说明这个希腊词语的意思；无论如何，它并不是指与“静力学”相对立的“动力学”——这个区分起源于一种根本上始终是机械论的思想方式。“动力学”与“静力学”成为表示物理学的技术的思想领域的名称，这并不是偶然的。


  谁如若把“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表象方式套用到存在者整体上去，那他就只不过是把一种极度的混乱带入思想之中。因为就其基本精神意志而言，尼采处处都是确实稳当的，但在进行言说和创作时，他必然还囿于同时代的风格中，所以，为了追踪他的思想，我们的思考就需要有一种严格性。这乃是一种思想的严格性，数学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本质上都是赶不上这种严格性的。尼采所谓的“力”，在接着的几年里就水落石出了，那就是“强力意志”。


  三、力是有限制的还是无限制的?它是有限制的。为什么呢?在尼采看来，原因就在于力的本质。力本质上就是有限的。假定力是“无限地增长的”（《全集》，第十二卷，第93条），那它是靠什么“养活”自己的呢?因为力不断释放，同时又并不消失，所以它必定是靠某种剩余维持自己的。这种剩余的源泉应当在哪里呢?


  
    “我们坚持认为，世界作为一种力是不能被设想为不受限制的——我们不允许自己形成一个关于一种无限的力的概念，一个与‘力’概念互不相容的概念”。（《全集》，第十二卷，第94条）

  


  那么，莫非尼采干脆就在要求一个关于力之为力的本质有限性的概念么?他也把这个命题称为一种“信仰”（《全集》，第十二卷，第94条；参看《强力意志》，第1062条）。这种对力之本质有限性的“信仰”的根据何在呢?尼采说：无限性是“与‘力’概念互不相容的”。这意思是说：“力”本质上是某种于自身中固定的东西，某种确定的东西；因此它必然地和自发地是受限制的。“力当中某种不固定的东西，某种波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全集》，第十二卷，第104条）。这就意味着，关于力之本质有限性的命题决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定意义上的盲目“信仰”，而是一种“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其根据就在于关于正确的力概念的认识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其根据就在于力的可思性。不过，关于本质概念的思考到底具有何种特性，尼采既没有言说也没有加以追问；他也没有追问和言说，这种思考和可思性究竟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扮演存在者之本质的法庭。但也许，尼采并不需要作这样的追问，因为他以前的全部哲学也从来没有追问此类东西。当然，这话更多地是一种原谅而不是辩护。而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却是找到尼采思想的要害。


  四、力之本质有限性的内在后果表现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本质是力，而力本质上是有限的，所以世界整体本身始终是有限的，而且这是在一种牢固的、来自存在者本身的限制意义上讲的。世界的有限性的依据并不在于，世界碰到了某个不同于自己的它者，从中得到一种限制。世界的有限性来自世界本身。世界之力并不遭受任何缩小和放大：


  
    “宇宙之力的尺度是确定的，不是什么‘无限的东西’：我们要提防此种对概念的放纵！”（《全集》，第十二卷，第90条）

  


  五、从存在者整体的有限性不是可以推出存在者整体的持存能力和持存的局限性吗?宇宙之力并没有缩小和放大，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停滞”，而是意味着一种不断的“生成”。并没有一种力的平衡状态。尼采说：


  
    “倘若什么时候曾达到过力的平衡状态，那它就会一直持续下来：可见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全集》，第十二卷，第103条）

  


  在这里，我们必须完全一般地在转变或者——更小心地说——变化意义上来把握“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消逝也是一种生成。“生成”在此并不表示形成，更不表示发展和进步。


  六、从世界的有限性必然得出世界的可纵观性。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存在者整体却是不可纵观的，因而是“无限的”。尼采是如何规定世界的本质有限性与不可纵观意义上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的呢?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尼采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因为尼采常常以一种相当散漫的表达方式来谈论“无限的”世界，因而表面看来，似乎他是要否定他关于世界的本质有限性的基本命题似的。恰恰因为世界是不断的生成，但作为力之整体本身又是有限的，所以才存在着“无限的”作用。这种作用和显现的无限性并不与存在者的本质有限性相冲突。因为在这里，“无限的”（unendlich）一词的意思就如同“不可估量的”意义上的“无尽的”（endlos），亦即实际上不可数的。


  
    “诚然，这种力的位置、变化、组合和发展的数目［是］极其巨大的，而且实际上是‘不可估量的’，但无论如何也是确定的，而不是无限的”。（《全集》，第十二卷，第90条）

  


  所以，当尼采在另一个地方（《全集》，第十二卷，第97条）驳斥“状态的无数性”的可能性，从而断定状态的可数性时，他的意思是说：确定的世界之力“只具有一个‘数目’的可能特性”（《全集》，第十二卷，第92条）。现实的（实际的）不可数性与这种无数性的不可能性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七、这种作为有限世界的宇宙之力在哪里呢?在哪个空间中?它竟在空间中么?什么是空间?按照尼采的说法，关于一个“无限空间”的假定是“错误的”（《全集》，第十二卷，第97条）。空间是有限制的，而且作为这个有限制的东西，它就如同关于“物质”的观念一样，只是一种“主观形式”而已（《全集》，第十二卷，第98条）。


  
    “空间首先是通过关于空洞空间的假定而形成的。其实并没有这种东西。一切都是力”。（《全集》，第十二卷，第98条）

  


  因此，空间是一个虚构的、想像出来的产物，作为这样一个产物，它是力和力之关系本身的一个构成。至于是哪些力和力之关系完成了一种空间构成，亦即一个空间表象的自身构成，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尼采并没有告诉我们。所谓“空间首先是通过关于空洞空间的假定而形成的”，这个句子听起来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空洞空间”（leeren Raum）这个观念中，空间已经得到了表象，而且空间完全可能不是从“空洞空间”这个观念中形成的。不过，以这个说法，尼采却发现了一种本质性的联系，虽然他没有予以深思和掌握。那就是“空洞”（Leere）这个基本现象。当然，“空洞”不仅仅与空间相关，而且未必就与空间相关，也未必与时间相关——只要时间是根据传统的概念被思考的。相反地，存在之本质却可能包含着“空洞”。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只能略作提示，以显明以下事实：假如空间形成于世界之本质，则尼采关于空间之形成的说法就可能是有某种意义的，虽然它直接看来是荒谬的。


  八、通常与空间并举的时间的情形又如何呢?与空间的想象特征不同，时间是现实的。同时，与空间的有限制的特征不同，时间是无限制的、无限的。


  
    “而宇宙万物在其中施展其力量的时间却一定是无限的，这就是说，力是永远相同的和永远活动着的”。（《全集》，第十二卷，第90条）

  


  在第103条中，尼采谈到“无限的时间过程”。我们也已经知道尼采在第114条中提出的比喻，即所谓“存在的永恒沙漏”。[49]在写作这些有关轮回学说的笔记的时期里，尼采曾明确地说：


  
    “与事物的现实过程相应，也必有一种现实的时间”。（《全集》，第十二卷，第59条）

  


  尼采把这种现实的无限时间把握为“永恒”。总的看来，尼采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沉思是十分不足的。他关于时间的若干思想几乎没有超越传统观念，而且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一个最可靠的证据，表明尼采仍然没有看到时间问题对于形而上学主导问题的展开所具有的意义，因而也没有看到形而上学主导问题本身的更深本源。在他较早的、十分重要的论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1873年夏季）中，尼采仍然完全以叔本华的口气写道：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是我们在自身中并且从自身而来，以那种蜘蛛织网的必然性制造出来的”。（《全集》，第十卷，第202页）

  


  时间也是主观地被表象出来的，而且甚至于被规定“为空间的一个特性”（《强力意志》，第862条）。


  九、对于所有这些眼下更多地只是被排列在一起的表示世界的名称，诸如力、有限性、不断生成、现象的不可数性、空间的受限制性、时间的无限性之类，我们现在必须回溯到尼采用于规定“世界的总体特征”的那个主要规定性，对它们作一种共同的思考。凭着这个主要规定性，我们就能为我们将在下面第十点中加以确定的关于世界的总结性解释赢获一个牢固的基础。在这里，我们且援引尼采的一个句子，它见于差不多同时期的《快乐的科学》的一个重要段落中（第109节）：


  
    “相反，世界的总体特征永远是混沌”。

  


  早在永恒轮回学说之前，上面这个关于作为混沌的存在者整体的基本观念对尼采来说就已经是指导性的了。这个基本观念含有双重意思：一方面，尼采以此来确定关于不断生成者的主导观念，也就是通常关于πάντα ῥεῖ［一切皆流］即万物永远流变的观念，尼采也与流行的传统做法一样，错误地把这个观念视为赫拉克利特的一个观念。其实更正确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伪赫拉克利特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凭着“混沌”这个主导观念，不断生成者就能保持原样，而不能首先作为一个“多”从“一”中派生出来，不论这个“一”现在被表象为造物主还是建筑师，是精神还是基本质料。因此，“混沌”就是表示那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观念的名称，根据这个观念，存在者整体被设定为带有某种多样性的必然生成，而且在其中，“统一性”和“形式”原始地被排除掉了。乍看起来，这种排除似乎就是混沌观念的主要规定，因为它关涉到往往以某种方式把人类行为带入世界整体之中的一切东西。


  尽管尼采把他的混沌概念与关于一种任意偶然的混乱和一团普遍的世界浆糊的观念区别开来，但他却不能摆脱“混沌”的传统含义，那就是无序和无规律。在这里，与其他本质性的主导概念一道，那种主导性的经验已经被掩盖起来了。混沌，即希腊文的χάος，χαίνω，意味着裂开、裂开者、分裂开来的东西。对于χάος，我们要把它放在与一种对ἀλήθεια［无蔽、真理］之本质的原始解释的最紧密联系中来加以理解，后者意味着自身开启的深渊（参看赫西俄德：《神谱》）。对尼采来说，关于作为“混沌”的世界整体的观念是要防御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人化”。所谓“人化”既包括根据一个创造者的决定对世界的道德解释，也包括根据一个伟大的工匠（亦即造物主）的活动对世界的相应的技术解释。但“人化”也包括一切把秩序、划分、美、智慧强加于“世界”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审美的人性状态”。当我们把“理性”归于存在者，并且断言世界是合理性地发生的，乃至于接受黑格尔的那个命题——当然它的意思远远超出了常识的读解——“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前言），这时候，也就有了“人化”。不过，即使我们把非理性设定为世界原则，那也脱不了是一种人化。同样地，在存在者中也并不含有某种自我保存的本能。尼采说：


  
    “把‘自我保存感’归于存在［指存在者整体］!何等荒唐!把‘欲与无欲的追求’归于原子!”（《全集》，第十二卷，第101条）

  


  甚至那种认为存在者按照“规律”运行的观念，也是一种道德的和法律的思想方式，因而同样也是人化。在存在者当中也没有任何“目标”、“目的”和“意图”；而如果其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目的，那么也就排除了无目的、“偶然”。


  
    “我们要提防，不可以为宇宙万物都有一种力求达到确定形式的倾向，不可以为宇宙万物都意愿变得更美、更完善、更复杂！所有这些都是人化！无序、丑陋、形式——都是一些不得体的概念。对力学来说，没有任何不完善的东西”。（《全集》，第十二卷，第111条）

  


  最后，关于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世界的总体特征的观念亦是不可能的。这不只是因为有机体应当是整体的一个特殊产物，不只是因为有机体也是按照人的观念由人来解释的，而是因为首要地，一个有机体始终必然地需要某种并非它本身所是的东西、某种在它之外的东西、某种孕育和养活它的东西。但在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世界整体之外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说万物都是有机体，这个假定违背有机物的本质”。（《全集》，第十二卷，第93条；《快乐的科学》，第109节）

  


  防止对存在者整体的筹划中发生的种种人化现象，这对尼采来说是多么重要，而关于作为混沌的世界的主导观念在尼采那里又是多么独一无二地始终起着支配作用，这一点最清晰地表露在那个甚至在他关于轮回学说的笔记中也再三出现短语中：“我们要提防”。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提防，不可把我们的某个任意的观念、我们的一种能力强行置入存在者之中。《快乐的科学》中的重要一节甚至特地以“我们要提防！”为标题（《快乐的科学》，第109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尼采关于作为混沌的世界的总体特征的命题就在这一节当中。只要这些人化现象多半同时涉及到世界基础——在道德的造物主意义上的世界基础——借以被表象出来的那些观念，那么，人化就是一种相应的神化。而且，关于一种世道智慧的观念，关于现实事件中的一种“天意”的观念，就只不过是一些“幽灵”（Schatten）而已；即使现实的信仰已经消失殆尽，基督教的世界解释也依然在存在者以及我们关于存在者的观点中留下了这样一些“幽灵”。反过来讲，在这个时候，对存在者的非人化，防止对自发涌现者、φύσις、[50]natura、“自然”的任何人性干预，就必定要变成一种对存在者的非神性化。因此，有鉴于上述联系，《快乐的科学》第109节就有了如下结尾：


  
    “所有这些上帝的幽灵要到何时才不再遮蔽我们呢?我们要到何时才会有完全非神性化的本性！我们人何时才能开始以那种纯粹的、重新发现和挽回过来的天然本性，把我们自身自然化！”

  


  但尼采同时又说：


  
    “把世界‘人化’，这就是说，越来越觉得我们就是世界的主宰——”（《强力意志》，第614条；也参看第616条）

  


  然而，倘若对于尼采这个作为混沌的世界的主导观念，我们用诸如“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之类的陈词滥调来加以命名，或者，倘若我们认为此类名目已经一劳永逸地解释了这个主导观念，那我们就会犯一个大错误。“物质”（亦即把万物都归于某种基本“质料”）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就如同“爱利亚学派的神”（亦即把万物都归于某种非质料）。[51]对于尼采的混沌观念，我们根本上必须说：只有一种十分气短的思想才会从力求把存在者非神性化的意志中读解出一种力求达到无神状态（Gottlosigkeit）的意志来。相反地，真正形而上学的思想将在极端的非神性化（Entgöttlichung）中——这种非神性化不再允许自己有什么隐匿之所，不再蒙蔽自身——猜测到一条道路，唯在这条道路上诸神才会出现（如果人类历史上终将再度出现诸神的话）。


  而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以下事实：正是在形成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那个时期里，尼采最坚决地力求在思想上达到对存在者整体的非人化和非神性化。尼采这种努力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他这时候正在消退的“实证主义阶段”的一个余音。这种努力有它本身更深的来源。唯因此，才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当尼采在强力意志学说中要求一种对存在者的最高人化时，他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上面这种努力，被逐入似乎与此努力互不相容的对立面之中了。


  在尼采的用法中，“混沌”（Chaos）一词指示着一个防御性的观念，依照这个观念，我们对于存在者整体是不能作什么陈述的。世界整体因此就成为原则上不可谈论和不可言说的东西——成了一个ἄρρητον。[52]在这里，关于世界整体，尼采要推行的是一种“否定神学”，它也力求通过避开一切“相对的”、亦即与人相关的规定，尽可能纯粹地去把握绝对者。只不过，尼采对世界整体的规定乃是一种没有基督教上帝的否定神学。


  这样一种防御方法乃是一种对认识的绝望态度的反面，也是一种单纯的否定和摧毁癖好的反面。所以，这种防御方法在每一种伟大的思想中总是一再地以不同形态出现。只要这种防御方法把它的风格坚持到底，而且没有跳越它为自己所设定的界限，那么，它也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被驳倒。


  在我们眼下的情形中又如何呢?


  我们已经分八点端出了尼采对于世界整体的一系列规定，并且在第九点中把它们归结于一个主要规定：“世界的总体特征永远是……混沌”。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认为这个句子意味着：我们根本上只能取消此前给出的各个规定，并且除了“混沌”之外不再能说什么了?或者，是不是在“混沌”概念中就包含了前面那些规定，以至于它们与此概念及其对世界整体的指示一道，已经作为对世界整体的唯一规定而得到了保存和挽救?或者是不是反过来，在混沌之本质中包含的各种规定性和关联（力、有限性、无穷性、生成、空间、时间）作为人化过程也使这个“混沌”概念失败了?若是这样，我们就压根儿不能设定任何规定性，我们所能说的就只是“虚无”而已。抑或，也许这个“虚无”竟是一切人化过程中最人性的呢?我们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才能够看到我们眼前的任务的独特性，亦即一种要对存在者整体作出规定的任务的独特性。


  我们首先还得回忆一下，尼采不光是把世界整体规定为混沌，而是判定混沌本身具有某种普遍的特征——而且这就是“必然性”。在《快乐的科学》第109节中，尼采明确地说：“世界的总体特征是……混沌，这不是在世界缺失必然性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世界缺失秩序这个意义上讲的”。有限制的世界无始无终的生成（在此亦即有限制的世界的永恒生成），虽然并没有什么秩序，并没有某种有意图的调节意义上的秩序，但却并不是没有必然性的。我们知道，在西方思想中，“必然性”这个名称自古以来就指称着存在者的一个特征，而且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必然性”已经经历了极其不同的多样解释，诸如：μοῖρα［命运］[53]、fatum［命运］、命运（德文的Schicksal）、命定、辩证过程等。


  十、世界混沌本身就是必然性——以这个命题，我们得以结束我们对尼采所谓的世界整体的一系列预先刻画。这个世界整体之存在的基本特征被尼采判定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我们把上面九点或者十点编排在一起获得了什么呢?我们原先的意图是想借此把一种内在的秩序带入尼采关于轮回学说所做的那些没有联系起来的笔记和证据之中。但任何一点都没有谈到轮回思想，尤其没有谈到尼采为这个学说所提出的证据。相反地，我们倒是为自己提供了我们在探讨整个问题时所需要的一种秩序，使得我们现在才能够来探究有关轮回学说的证据，从而也能够来探究这个学说本身了。何以这么讲呢?


  一方面，我们已经限定了轮回思想所属的以及它本身所涉及的那个区域：我们已经把这个存在者整体的区域限定为生命体与无生命物于自身中交织在一起的统一体。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描出了基线，已经表明存在者整体作为这个由生命体与无生命物组成的统一体是如何在自身中被构造和结合起来的：它的构成机制是力之特征和整体之有限性（这种由力之特征给定的整体之有限性是与无限性一体的），也可以说，是“作用现象”（Wirkungser-scheinungen）的不可估量性。现在我们必须表明（而且只有在前面的论述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如何被判归、被指派给存在者整体，如何被证明为存在者整体所有——此所谓存在者整体，就是在其区域中并且根据其构成机制、以我们前述的方式被规定的存在者整体。无论如何，这就是唯一可能的秩序，据此秩序，我们才能够以清晰的步骤抓住尼采思路的总体性的东西和盘根错节的东西——当然，这里已经假定：我们希望以哲学的主导问题（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的内在规律性已经预先规定了的那种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


  



第13节 对存在者的“人化”的嫌疑


  不过，我们对尼采轮回学说的整个考察——其实首先就是这种学说本身——还处于一种嫌疑之中。以尼采本人的想法，这种嫌疑会使所有理解轮回思想及其证明的进一步努力都归于失败。此所谓嫌疑就是：甚至在这个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中，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思想当中，也蕴含着一种人化倾向。所以，尼采本人那个不断的警告——“我们要提防！”——理当首先应用到他自己这个思想上面。


  我们的描述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充分地强调指出，如果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想必定同时也关涉到思考它的人，甚至必定首先而且完全是从人出发得到思考的，那么这一点也适合于轮回思想。这个轮回思想是以“最大的重负”为标志首次登场的。这个思想与思考它的人的本质性关联，思想者被牵涉到这个思想及其思想内容之中的本质性状态，也就是说，对这个思想以及在其中被表象的存在者整体的“人化”——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轮回的永恒性以及轮回的时间，从而也包括轮回本身，都只有根据“瞬间”才能够得到把握。


  按照我们的规定，“瞬间”就是那种时间，在其中，将来与过去突然碰在一起，它们在人的决断中被人本身所掌握和实行，因为人处于这种碰撞的位置上，其实就是这个位置本身。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永恒性是尼采要求我们思考的；这种永恒性的时间的时间性乃是人置身其中的时间性。首先是人而且——就我们所知——只有人才置身于这种时间性中，因为人在向将来展开、保存曾在之际塑造和承受着当前。因此，起源于并且植根于这种时间性中的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就是一种最高和特别意义上的“人性的”思想了。所以，这个思想看来也遭受到那种嫌疑：随着这个思想，就发生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对存在者整体的人化，也就是说，恰恰发生了尼采想方设法力求避免的事情。


  这种关于轮回学说对存在者的人化的嫌疑到底是何种情形呢?显而易见，只有当我们能够在所有方面看透这个思想并且充分思考这个思想本身时，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而另一方面，在我们进行考察的地方，亦即在我们应当把握这个思想的证据以及这个思想本身的被证实状态和真理性的地方，我们就有必要首先从原则上把这个思想的有可能使一切都付之东流的人化嫌疑表达出来。


  任何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观点，都已经作为通过人而带来的观点而与人相关联。这种关联的来源是人。任何一种对此类观点的解释都是一种辨析，即对人熟悉和对待这个关于存在者的观点的方式的辨析。因此，这种解释就是把人的观念和观念方式强加到存在者身上。甚至每一种对存在者的简单称呼，每一种对存在者的词语命名，都是把某个人类的产物横加在存在者身上，都是把存在者捕捉到人性的东西中去——只要词语和语言在最高意义上标志着人类存在，则情形就是如此。所以，任何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观念，任何一种世界解释，都无可避免地是一种人化。


  上面这些思索是多么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谁只要哪怕仅仅粗略地领会了这些思索，他就一定会看到，人类凭着自己对存在者的所有表象、直观和规定，总是被逼入人类自身的人性状态的死胡同之中了。对于头脑极其简单的人，我们都能以此方式使之恍然大悟：一切人类的表象活动始终完全只是来自这个死胡同的某个角落，不论这个世界观念是出于某个伟大的、决定性的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团体、时代、民众和民族大家庭的渐渐获得澄清的观念积淀物。黑格尔已经通过一种对我们的一个语言用法的令人信服的说明解释了这一事实，他的这个说明使我们有理由做一种完全不是表面的和勉强的词语游戏。[54]


  我们所有的表象和直观都是这样：我们在其中意指某物，意指存在者。但在每一种意指中，我都同时而且不可避免地使所意指者变成了我的东西。[55]一切意指，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一切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所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意指本身同时就是：把某物表象出来，并且把被表象者变成我的东西。但甚至当具体的“自我”（Ich）并没有进行意指时，当某个个别的人的思想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时，主体性的危险也只是在表面上得到了克服。在这里，对存在者整体的人化并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仅在规模上变得更大了，而且主要是在方式上变得更大了，因为没有人哪怕仅仅猜测到这种人化。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起初不可消除的假象，仿佛在这里并没有人化在起作用。但是，如果说世界解释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化，那么，任何想把这种人化非人化的努力，就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这种非人化的努力本身又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努力，从而说到底还是一种潜在的人化。


  上面的种种思考有着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服力，特别是对所有首次遇到此种以及类似的思路的人们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要是一个人没有立即回避这种思想，没有通过一种向“生活”“实践”的逃遁而躲避起来，那么，上面这些思考就多半会把他带入某种境况之中，在那里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人们对真理的任何可能性表示怀疑和绝望，只还把一切都看作一种纯粹的观念游戏；要么人们以信仰方式选择一种世界解释——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准则：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尽管这一个也只是一个而已，但它的合法性也许能够根据其效果、用处和传播范围而得到证明。


  因此，我们对于那种被认为本身不可克服的人化的本质性态度也有如下两种：要么我们勉强接受这种人化，并且活动于那个不相信一切的、但求安宁而无所作为的怀疑者的虚假优越感中；要么我们努力使自己遗忘这种人化，从而认为这种人化已经被消除了，以此方式获得我们的安宁。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凡在人化的嫌疑呈现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嫌疑的地方，我们总是被卡在一种表面状态中，不论这些有关人化的思考多么容易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它们是最深思熟虑的，而且首要地是“批判性”的。这在二十年前（1918年）对那些不熟悉现实的思想及其丰富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何种启示啊！——那时候，斯宾格勒还以为，是他首次发现了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一切都只不过是对人们早已深入思考过的那些思想和问题的一种十分熟练而巧妙的通俗化而已。尼采则是其中最后一个深思这些思想和问题的人。不过，这些思想和问题决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眼下为止也还没有解决。个中原因既简单又重要，难得彻底的思考。


  在所有这些对于人化的赞成与反对中，人们以为自己预先已经知道人是什么——引起这种明确的人化的人是什么。人们忘了提出这个必须首先裁定的问题；如果关于人化的嫌疑应当具有某种合法性，而对这种嫌疑的反驳应当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必须预先解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解答（亦即追问）人是谁这个问题之前谈论人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稽之谈。即使它为说明起见把无人能够检验的整个世界史和人类各种最古老的文化都端了出来，也还脱不了是一种无稽之谈。因此，为了避免肤浅地和仅仅表面地探讨关于人化的嫌疑，无论是肯定这种嫌疑还是否定这种嫌疑，我们首先都必须接过“人是谁?”这个问题。一些机灵的作家几乎还没有稍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一把抓住了它。但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书名上的一个问句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追问。他们早已牢牢地占有了自己的教条的答案。对此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只不过，人们不应装作好像在进行追问的样子。因为“人是谁?”这个问题并不是如此无关紧要的问题，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倘若此在的追问可能性依然存在着，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欧洲的未来任务，是欧洲在这个世纪和下个世纪的任务。只有通过个别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竞赛中所进行的榜样性的和决定性的历史创造，这个问题才能获得解答。


  然而，除了人本身之外，谁还能提出并且解答“人是谁?”这个问题呢?的确只有人本身。但由此就可以推出对人之本质的规定也只是一种对人的人化么?也许是这样。甚至，它必然是一种人化——在人的本质规定由人来完成这个意义上讲，它必然就是一种人化。不过，问题依然是：人的本质规定是把人人化了还是把人非人化了。有可能是这样一情形：对人之本质的规定的实行始终而且必然地是人的事情，而且就此而言它是人类的；但这个规定本身，它的真理性，却使人超出了自身，因而把人非人化了，借此甚至把另一种本质赋予给那种对人的本质规定的人类实行。“人是谁?”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被经验为一个必需的问题。为此，这个关于人的问题的急迫性必定以全部力量并且以各种形态爆发出来。当然，如果我们没有首先追问那个使这个问题成为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还没有公正地对待这个问题的必然性。人之本质应当从何处并且根据什么来得到规定呢?


  现在，正如人们长期以来以形形色色的意见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对人的描写，就像人们描写和剖析一只青蛙或者一只家兔，人的本质就可以得到规定了。仿佛已经确定无疑地，通过生物学的方法，人们在某个时候终能知道什么是生命体。而实际上，生物学科学从一开始就已经预先假定对它而言什么是“生命”，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人们干脆就不理睬这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意见。人们害怕转身面对这种意见，不只是因为人们在青蛙和其他动物身上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这个意见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就在于，人们害怕自己如果往身后看一看，或许会发现原来那些前提都是十分成问题而值得追问的前提，则科学就会突然崩溃了。所有科学都是如此，概无例外。如果现在出于各种历史和政治的必然原因必须对科学说，民族和国家需要成果，需要有用场的成果，那对“这门”科学来说岂不是一种解放！“好罢”，科学会回答，“但你知道，我们需要安宁”。这也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而科学总算又有了自己的安宁；也就是说，科学现在又可以像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一样，在同一种对哲学-形而上学问题的无知状态中继续下去了。所以，今天的“科学”也立即以自己的方式经历着这种解放。它自以为现在前所未有地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必然性，因而也错误地认为已经前所未有地证实了自己的本质。


  倘若在过去竟有人想到说，只有当科学从一种原始的追问中重获自己的本质时，它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本质，那么，在这样一种境况中，这人看起来就一定像一个傻瓜和一个科学“的”毁灭者了。因为对基础的追问其实将导致一种内在的消耗，而对这种追问意图来说正好用得着“虚无主义”这个有效名称。但这个可怕的鬼魂已经过去了，人们又有了自己的安宁；我们听说，莘莘学子们现在又愿意工作了！于是，精神的普遍市侩俗气可以重新流行了。“科学”根本就不知道，它的直接的实际要求不只是排除了哲学沉思，而毋宁说，在科学获得最高的实际利用这一时刻，出现了一种沉思的最高必然性，这种沉思针对的是决不能按照直接可用性和赢利来估价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把一种最高的不安宁带入此在中，这种不安宁并非扰乱和混乱，而是唤醒和清醒——它与那种哲学上的昏昏欲睡的安宁相对立，后者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但如果从舒适安逸角度考虑，更为轻松的做法无疑就是视而不见，逃避这些问题的沉重，纵使我们只有一个借口：我们没有时间对付这种东西。


  这是人类的一个奇怪时代，几十年来我们就在其中漂浮；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再有时间问人是谁。通过科学对现有的和过去的人的描述——无论是生物学的描述还是历史学的描述，或者是两者在“人类学”中的混合（后者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了时髦）——我们是决不能知道人是谁的。这种知识（Wissen）也决不能通过一种信仰而获得，因为信仰自始而且必然地把一切“知识”都视为“异教的”，视为一种愚蠢。这种知识只能产生于一种原始的问题态度。人是谁这个问题必须从那个地方开始，在那里，甚至从最粗糙的印象来看也已经有了对一切存在者的人化；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始于人对存在者的单纯称呼和命名，始于语言。也许人通过语言根本就没有把存在者人化，而倒是相反地，也许一直以来人彻底地误识和误解了语言本身的本质，从而彻底地误识和误解了语言的特有存在及其本质来源。但是，如果语言并不是一些用来标识个别熟悉事物的词语的积累，而是一个世界之真理的原始回响，那么，当我们提出关于语言之本质的问题时，我们就也已经在追问关于存在者整体的问题了。


  人是谁这个问题必须在提问方式上就已经把与存在者整体相关联的人考虑在内了，并且必须把存在者整体一道置于问题中了。但我们曾经说过，存在者整体首先只能由人来解释；而现在又说，人本身是要根据存在者整体来解释的。这里一切都在兜圈子。的确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严肃地对待这个圆圈，而不是继续对它视而不见。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意义上的世界解释向我们表明，在作为正午和瞬间的永恒性之本质中显露出一种与人的关联。这里就有那个圆圈在起作用，因为它既要求人们从世界出发来思考人，又要求人们从人出发来思考世界。这或许就表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虽然本身带有极端人化的痕迹，极容易给人极端人化的印象，但它仍然是这样一种极端人化的反面，而且力求成为这个反面。此外，这个圆圈或许还说明了以下事实：尼采根据力求把世界解释非人化的意志而被逐入力求最高人化的意志之中了，所以，这两种意志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倒是互相要求的。


  而这或许就意味着，尼采关于永恒轮回的学说并不是用随便什么尺度就能加以衡量的，而只能根据它本身的法则来衡量。或许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去沉思，尼采对永恒轮回学说的证明究竟具有何种证明诉求和何种证明力量。


  所有这一切不只是或许如此，而是其实如此。


  关于人化的嫌疑，无论它是多么清晰地近在眼前，人人都能如此粗略地加以轻松运用，但只要它还没有把自身置回到关于人是谁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中，那它就还是无效的，就还是无根据的。而要是没有存在者整体是什么的问题，则人是谁这个问题甚至还得不到追问，更不消说得到解答了。然而，存在者整体是什么的问题却包含着一个更为原始的问题，无论是尼采还是他之前的哲学，都不曾展开或者都未能展开过这个更为原始的问题。


  



第14节 尼采对轮回学说的证明


  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尼采活动于存在者整体是什么的问题中了。我们已经勾勒了尼采意义上的存在者整体的区域，并且对它的状态作了刻画；现在，我们就得来追踪一下尼采借以把存在者整体规定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那些证明了。（在这种追踪过程中，我们姑且撇开那些在此期间本身已经大成问题的关于人化的嫌疑。）显然，一切都取决于这些证明的证明力量。当然啰——关键在于证明的力量。只要我们还没有把握有关证明的方式和本质，则一切证明力量就还是没有力量的。而一切证明以及各个证明可能性和必然性却取决于所追问的是何种真理。一个证明可能本身是完全有说服力的，在形式逻辑上是毫无纰漏的，却根本没有证明什么，依然无根无据，因为它错失了决定性的真理联系，并没有深入到这种真理联系之中。例如，一种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可以用最严格的形式逻辑手段构造起来，但却仍然没有证明什么，因为一个上帝，一个其存在首先必须得到证明的上帝，说到底是一个完全非神性的上帝，对它的存在的证明顶多会导致一种渎神。举另一个例子来讲，人们可以努力——而且这已经是一再重复的努力了——通过经验、以实验方式来证明因果律。这样一种证明比一种试图根据哲学上的理由或者无理由（Ungründen）来否定这个定律的有效性的做法更为糟糕；之所以更为糟糕，是因为这种证明从根本上把一切思考和追问都混为一谈了，而实际上，一个定律按其本质而言是决不能通过经验证明的。在任何情形下，经验论者都错误地从这种不能由经验来证明的特性中推断出：这个定律是根本不能证明的。经验论者把他们自己的证明和真理视为唯一可能的证明和真理；凡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就被他们说成“对人毫无用处的”迷信；仿佛最伟大和最深刻的东西并不是某个对“我们”从来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似的，除非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经验的思考把这个东西彻底地排除掉。[56]证明与证明是大不相同的。[57]


  关于尼采对其轮回学说的“证明”，迄今为止的描述和解释迫不及待地实现了尼采自己的一个说法：“人人都在议论我——但没有人思考我”。没有人通过尼采的思想进行彻底思考。当然，这种彻底思考眼下具有一个十分艰辛的特性：如果思想者没有努力超出他要思考的思想进行思考——虽然并不离开这个思想——，那么，这种彻底思考就决不会成功。只有努力超出有待思考的思想进行思考，这种彻底思考才具有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才不至于陷于自身不能自拔。


  就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证明而言，特别舒适的做法曾经是：人们立即就把这种思想打发走，丝毫不失体面。人们说，尼采以他的证明已经误入歧途，误入物理学中了；但首先，尼采不怎么懂物理学，其次，物理学也不在哲学范围内。而我们聪明人都晓得，用自然科学的命题和证据是不能证明哲学学说的。不过，人们也说，我们愿意而且必须原谅尼采这种误入自然科学中的错误，因为在那个年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也正是尼采的实证主义时期，当时，每个想有所作为的人，比海克尔及其同道更好地或者更糟地，都持有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在那些“自由主义”年代里，关于“世界观”的理念才刚刚出现；而每一种“世界观”本身作为这样一种世界观都是自由主义的！所以，人们说，就让我们把尼采跳入自然科学之中的愚蠢之举当作一种历史奇观放在那里吧，根本犯不着理睬它。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指望持着这样一种态度的人们会对尼采这个“思想中的思想”作深入的思考。


  不过，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尝试，试图深思尼采对这个思想的证明。通过对“存在”与“时间”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说明，人们已经深感诧异了。人们自问：如果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关涉到世界整体，亦即存在者整体，也可以十分粗糙地说，关涉到“存在”，而且，如果永恒性和轮回作为过去与将来的突发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也许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毕竟还是有点名堂的，或许我们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把他的证明当作一种失败的意图而加以忽视了。于是，人们就开始严肃对待尼采的证明了。有人甚至在数学上费尽心思，试图表明：撇开几处“错误”不谈，尼采的这些证明并不见得多么糟糕。据说，尼采甚至预言了当代物理学的若干个思想——而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还能有什么比他的科学更伟大的东西呢！然而，这种对尼采的“证明”的态度表面上看来好像更客观、更有肯定意义，实际上却是与相反的态度一样大成问题的；这种态度是不合实事的，因为它并没有切中、而且也不可能切中所讨论的“实事”（die Sache）。因为，对这些证明的拒绝也罢，对这些证明的赞同也罢，其实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这里讨论的是一些“自然科学的”证明。这个先入之见乃是一个真正的谬误，它自始就使一切理解变得不可能，因为它自始就使任何真正的追问变得不可能了。


  无可回避的事情还在于：我们要充分阐明尼采思想的基础、开端、方向和区域。此外，我们还必须知道，即使我们有了这种充分阐明，那也只是完成了最迫切的准备工作而已。因为情形或许是，尼采端出他这些证明的方式和形态只不过是一个表面图景而已，而且这个表面图景还有可能使我们对他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迷惑不解。再说，我们还须面对一个外部的原因：尼采的笔记本身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具有完整结构的。不过，他的主要思想还是清楚的，即使到后来，在尼采早已过了他的“实证主义”时期（即人们所谓的尼采误入自然科学之歧途的时期），这些主要思想也总是一再重现出来。在这里，我们只能限于对尼采思路的主要步骤的刻画。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应当被证明为世界整体的基本规定。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抢先一步，更鲜明地对这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基本规定的方式作一种命名，并且把它与其他规定方式区别开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应当被证明为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表明：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必然是从我们所谓的世界整体的状态中得出来的。世界整体的状态是以我们上面例举的那些规定性显示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就要对这些规定性作一回顾，查看一下，这些联系在一起的规定性是否以及如何证明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必然性。


  从力的普遍特征中得出世界及其生成的有限性（封闭性、完整性）。根据这种生成的有限性，世界事件就不可能无穷地继续和前进。这就是说，世界生成必然返回到自身。


  不过，世界生成又是在一种现实的时间中、在一种向后和向前都无穷的（无限的）时间中进行的。在这样一种无限时间中进行的有限生成，倘若它能达到一种作为均衡和宁静状态的平衡状态的话，就必定早已经达到了；因为存在者在数量和种类上有限的可能性必然会在无限时间中消耗殆尽，而且必定早就已经消耗殆尽了。由于并没有这样一种作为静止状态的平衡状态，所以很显然，这种状态也从未被达到过；而这也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平衡状态。因此，作为有限的、同时向自身返回的生成，世界生成乃是一种不断的生成，亦即是一种永恒的生成。而既然这种世界生成作为在无限时间中的有限生成不断地发生着，在耗尽其有限可能性之后也没有终止下来，那么，它必定从那时起就已经自我回复了，其实已经无限多次地自我回复了，而且作为不断的生成，它在今后也必将同样地自我回复着。由于世界整体在其生成形态上是有限的，而在实际上又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所以，它的总体特征的变化可能性也只是有限的；但因为这种变化可能性是不可综观的、从而始终是全新的，所以又总是给我们一个假象，仿佛它是无限的。而且，由于个别的、在数量上有限的生成过程之间的作用联系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所以，每一个生成过程就必定在回行过程中引发一切过去之物，或者说，由于它总是先行作用，它同时就一切过去之物推向前面。这就意味着：每一种生成过程都必定把自身带回来；它与所有其他生成过程都作为相同的过程重复发生着。世界生成之整体的永恒轮回必定是一种相同者的轮回。


  只有当相同者的轮回竟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避免时，这种轮回才是不可能的。这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世界整体自己阻止了相同者的轮回，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一个先行的阻止意图，以及一种相应的目标设定，亦即设定了一个要以某种方式避免无可避免的东西的最终目标。因为，根据无限时间中的生成的有限性和持续性，相同者的轮回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样一种目标设定的前提却是违反作为一种必然之混沌的世界整体的基本状态的。可见，综而言之，只有我们已经表明的一点是必然的：作为必然性之永恒混沌的世界整体的生成特征（在这里同时也就是世界整体的存在特征）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第15节 证明过程中的所谓自然科学方法。哲学与科学


  如果我们回顾性地综观上述思路，并且追问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命题是如何得到“证明”的，那么，其中的证明过程就向我们呈现为：从关于世界整体的状态的命题中，我们必然可以推出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命题。现在，用不着深究这种证明实行了何种“推论”，我们就能够作出一个对我们后面所有的沉思——哪怕只是通过一种原则性的澄清——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了。


  我们要问：完全撇开这个证明过程的说服力和“质量”不谈，它究竟是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证明过程呢?其中什么是“自然科学的”?我们的回答是：绝对不是。


  在这个证明过程本身当中以及在对世界本质的规定性的先行罗列中谈到了什么?谈到了力、有限性、无穷性、相同性、轮回、生成、空间、时间、混沌、必然性。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自然科学”毫无干系。倘若人们竟要在这里考虑自然科学，那或许就只能说，自然科学倒是以诸如生成、空间、时间、相同性、轮回之类的规定为前提的，而且必然地是以这些规定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必定把这些规定预设为永远对它的问题域和证明形式锁闭着的东西。


  诚然，自然科学必然要使用一种确定的关于力、运动、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但它决不能说明什么是力、运动、空间和时间。因为只要它始终是自然科学，并且没有突然越界进入哲学领地，那它就不可能作这样的追问。每一门科学本身，作为它所是的这门科学，都无法达到它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些基本概念所把握的东西；与这一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没有一门科学能够凭它自己的科学手段对自身作什么陈述。什么是数学，是决不能以数学方式来确定的；什么是语文学，是决不能以语文学方式来探讨的；什么是生物学，是决不能以生物学方式来加以说明的。一门科学是什么，这一问作为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当有人提出关于一般科学，同时始终亦即关于确定的可能科学的问题时，这个追问者就进入一个具有不同证明要求和证明形式的全新领域之中了，全然不同于在科学中司空见惯的那些证明要求和证明形式。那就是哲学的领域。哲学并不是粘在科学上的，也不是比科学更上一层楼。哲学幽闭于科学本身的最内在领域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命题：惟当一门单纯的科学是哲学的，它才是科学的，这就是说，它才越出单纯的技术而成为真正的知识。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人们力求所谓革新“科学”，同时试图取消哲学时，他们这种努力是多么的荒谬和荒唐。


  何谓一门科学是“哲学的”呢?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科学明确地要借用一种“哲学”，依据于一种“哲学”，以一种“哲学”为参照，共享它的语言用法，使用它的概念。这话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哲学”作为哲学，亦即作为已成形的教本，作为自足的作品，应当而且能够成为科学的明显可见的基础。而毋宁说，科学的基础必定是哲学——而且只有哲学——能够表明和论证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可知的真理。因此，说一门科学是哲学的，这意思就是说：这门科学有意识地因而有所探问地把自身置回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之中，并且追问存在者之真理；这门科学活动于我们对于存在者的基本态度中，并且使这种基本态度在它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作用。衡量这种作用的标准决不在于科学论文中出现的哲学概念和术语的数量、频率以及能见度，而在于追问本身的可靠性、清晰性和原始性，在于思想意志的负荷力。这种思想意志并不满足和陶醉于科学的成果，相反地，它总是仅仅把科学的成果把握为手段和通道。


  因此，一门科学就可能通过两个途径成为哲学的：


  其一、通过某种哲学所特有的思想。当这种哲学思想的领域（而不是它的命题和公式）有朝一日直接对科学的追问作出反应，并且逐步使科学的追问得以改变其通常的研究工作的视野时，这门科学就接近于哲学思想了。


  其二、通过科学本身的内在的问题力量。只要科学根据一种与知识的原始关联进行回溯性思考，思入它本身的起源之中，从而使得研究工作的每个进步都从中得到规定，则科学就能成为哲学的了。


  因此之故，在哲学思想与科学研究之间就可能有一种深刻的一致性，即使两者根本就没有表面上的和机构上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关心。一位思想家与一位研究者之间，尽管在工作方式和工作领域上有很大的距离，却可能有某种最清晰的信赖关系，亦即一种基于内在的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的共属一体状态的信赖关系；那是一种共同存在（Miteinandersein），它比人们多有张扬的一种临时协作团体的表面上的“合作”更有效果。


  最强烈的创造性冲力只能从这种能够消除巨大距离的清晰的一致性中产生出来，因为在这里，个体的自由、特异性和唯一性能够发挥出扩展性的作用，并且能够引发真正的成果。


  相反地，有一种古老而无可辩驳的经验就是：或多或少有目的地商定和设置起来的学术团体以及各门科学之间出于功利动机的“合作”，乃是迟早要僵化的，它们会因为合作者过分的接近、熟悉和类似而掏空和荒芜自己内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本来就已经滑入单纯技术之中的各门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都遭受着一种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负和直截了当的利用——在我们今天的困境中，这已经变成无可避免的事情了——，那么，只有当从各门科学的内在核心中同时产生出最大的平衡力量时，亦即只有当科学从根本上已经成为哲学时，科学才能经受住这种重负，才能免于灾难发生。


  恰恰由于化学和物理学是在这样一种程度上被使用的，所以哲学就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需的。它甚至比诸如化学之类的科学本身还更为必需——那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必需。化学之类的科学一味地听任自己耗尽自身。这样一种荒芜过程是不是需要十年或者百年时间，然后才能够为通常的眼睛所看见，这个问题对于本质性的事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所谓本质性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必须从根本上防御什么。


  尼采并没有误入歧途而进入自然科学之中。倒是当时的自然科学以一种很成问题的方式迷失于一种大成问题的哲学中了。因此，对于轮回学说的证明过程没有一个地方是要受自然科学的法庭审判的，哪怕自然科学的“事实”可能会反对这个证明过程的结果。因为，自然科学以及一切科学的所谓“事实”，根据一种形而上学亦即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学说的明确的，或者隐而不显的，或者根本就未知的原则来解释，难道不就是一些确定的现象么?


  可见，为了避免对尼采思想过程作一种自然科学上的曲解，我们甚至不必指出尼采所做的沉思中出现的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沉思局限在物理学的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认识领域上面。相反地，他要讨论的是存在者之整体：


  
    “一切都轮回了：天狼星和蜘蛛，你在这个时刻的思想，以及你这个关于一切都轮回的思想”。（《全集》，第十二卷，第62页）

  


  从何时起“思想”和“时刻”成了物理学或者生物学的课题呢?


  



第16节 轮回学说之“证明”的特征


  关于作为推论的证明过程以及关于尼采的作为“证明”的思想过程的特征，我们上面的沉思尚未作出什么决断。本着澄清尼采思想的唯一目的，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尼采的思想过程竟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证明么?它是一种基于一系列命题的推论么?是不是关于世界本质的命题在这里被设定为一种推论的大前提了?而他关于永恒轮回的命题就是从这样一个大前提中推论出来的么?


  乍看起来，似乎情形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就是以这种方式端出证明过程的：我们从关于存在者整体之状态的命题中推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因而推出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对于存在者整体的必然性。不过，是什么东西赋予我们权利，让我们立即就从这种描述形式（而且它还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情况）中推断出一种哲学思想过程的内容和方式呢?人们或许会说：按照上面所写和所谈的东西的样子来看，命题和命题序列在科学著作与哲学著作中都是相同的；也许只是“内容”不同而已，但决定“内容”的“逻辑”却是相同的。或者，甚至哲学的“逻辑”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么?莫非它未必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原因不只在于哲学思想关涉到某种从某个角度看来不同于科学对象的内容么?举例说来，科学探讨原子裂变，探讨遗传，探讨价格构成，探讨弗里德里希大帝，[58]讨论刑事法典，讨论微分方程式，讨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相应地，哲学讨论诸如永恒轮回之类的东西。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逻辑！倘若情形仅仅如此，那么，哲学也就只是与其他科学并列的一门科学而已。然而，每一门科学始终仅仅探讨一个特定的存在者领域，而且向来是在一个特定的方面探讨这个存在者领域的。哲学就不同了，哲学思考存在者整体，而且它的思考角度必然地而且预先地已经包含了其他所有角度。因此，哲学的“逻辑”不仅是“也有所不同”而已，而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进行哲学思考，我们需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态度，而且首要地，我们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思想准备。无论我们多么清晰地注意证明过程之描述中的形式逻辑，多么清晰地看到它就是通常的形式逻辑，只要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我们就总是在进行外部的和形式的思考。


  让我们把我们有关尼采思想过程的特征的问题转回到他对轮回学说的“证明”上面，并且把这个问题重复一下：关于永恒轮回的命题是通过推论从预先提出来的关于世界本质的命题中推断出来的么?难道不是只有通过对一个在相同者中轮回着的世界整体的规定，作为必然性之永恒混沌的世界本质才成为显明可见的么?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所谓的证明就不是一个在推论步骤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方面具有效力的证明了。在我们的描述中被说成是一个证明的东西，就只不过是对一些假定的揭示，这些假定是在对存在者整体的筹划（根据在相同者中永恒轮回着的存在）中被一道设定起来，而且必然被一道设定起来的。可见，这种证明就只是对筹划本身与这种筹划同时设定起来的东西的联系的一种分析和说明——质言之，它只是筹划之展开，而决不是筹划之计算和论证。


  如果说我们以上面这种解释切中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思想的尼采思想的核心，那么其实是一切都变得更加可疑可问了。如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基本特征并不是从世界整体中推出来的，而是仅仅被判定给世界整体的，那么，根据这个基本特征对世界本质的设定就是纯粹的任意专断之举。同时，这种设定也是尼采想要避免的对存在者的人化的最高极限了。轮回思想的起源不是已经显示在那种作为最人性的时间态度的瞬间经验中了吗?结果是，尼采不仅把一种人类经验搬弄到存在者整体之中了，而且由于他又力求避免这种人化，故他的行为恰恰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从整体来看，尼采还弄不清楚自己的这个决定性的做法——这对一个哲学家来说，特别是对像尼采这样一位高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极不适合的状态。莫非尼采并不知道他自己“作了穿凿附会的解释”（hineindeuten）么?


  他是知道的，不过是太知道这一点了。尼采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更好地——亦即更痛苦和更真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在尼采试图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意义上思考世界本质的那个时期里，尼采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始终只是从某个“世界角落”出发进行思考的，始终只是从某个空间时间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在《快乐的科学》第二版（1887年）中，尼采写道：“我们不能绕过我们的角落环视四周”（第374节）。在这里，人被把握和称呼为“角落站立者”。[59]尼采借此清楚地道出了那种把一般可理解的一切事物都纳入由某个角落规定的视野的做法，亦即对一切事物的人化，并且承认它是每一个思想步骤都不可避免的。于是，甚至那种把世界本质解释为必然性之混沌的做法也变得不可能了——这种解释原来的意思是要摆脱任何人化。或者，它不得不被承认为一种同样仅仅起于某个角落的展望和眺望。不论在这里能作出何种决定，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旨在消除我们关于世界本质的思想所具有的任何人化倾向的企图，与对人这个角落站立者的本质的肯定，乃是不能并存的两件事。如果把那个企图看作可实行的，则人就必须从某个在任何角落之外的位置出发来把握世界本质了，因而就能采取诸如无立场的立场之类的东西了。


  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并不把立场中立看作一种立场。但立场中立其实只有作为一种立场才能成其所是。对于人们这种力图避开自身之阴影的奇怪努力，我们蛮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对它的探讨实际上是收效甚微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一点：这种立场中立的立场认为，它已经克服了迄今为止始终有立场的哲学的片面性和先入之见。而事实上，这种立场中立的立场并不是什么克服，而只不过是某个关于哲学的看法的极端后果，对这个看法的肯定，因而也是这个看法的最后一步——这个关于哲学的看法从外部把一切哲学都固定在一些最终可发现的立场上面，并且力图弥补一切哲学的片面性。可是，作为每一种哲学本质性的必要的嫁妆，哲学的这种立场特征是不能通过对它的否定和否认来消除的；只有当我们根据其原始本质及其必然性来深思和理解哲学的这种立场特征，亦即彻底地重新提出、重新解答真理的本质问题和人之此在的本质问题时，我们才能消除这种立场特征，消除人们所臆想和担心的这种立场特征的有害性和危险性。


  或者，如果对任何一种人化的取消被认为是可能的，那就必定有可能存在着诸如立场中立的立场之类的东西；或者，如果人作为角落站立者的本质得到了承认，那我们就必须放弃一种对世界整体的非人化的把握。这种或此或彼的抉择或许还是尼采所看不到的，因为他至少部分地参与了对它的阐发。在这种抉择中，尼采是怎样决定的呢?他选择了两者，既选择了力求对存在者整体非人化的意志，也选择了要把人作为角落站立者的本质付诸实践的意志。尼采选择了这两个意志的联合。他要求把对存在者的最高人化与对人的极端自然化合二为一。只有深入到尼采这种思想意志之中的人们才能够对他的哲学有所猜度。但若是这样，则人是从哪个角落来观看的，这个角落的位置是从何处得到规定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关键了。同时变得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存在者整体的可能人化的视域具有多大的伸展范围?尤其变得关键的问题是：在对人必然要置身其中的哪个角落的位置规定中，那种对存在者整体的展望是否以及如何一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尼采没有明确而有条理地认识到上述种种联系，但正像我们事后能够看到的，他却以其最内在的思想意志在这些联系中推进了一段路。在描述他的基本思想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有待思考的东西——即世界整体和思想家的思想——是不能相互替换的。现在，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了这种不可替换性的依据和内容：那就是人这个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其立场的存在者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关联。对于这种在人之存在的决定性开端中的基本关系，我们一般地可以这样来设想和表达：人的存在——而且就我们所知，只有人的存在——植根于此在（Dasein）中；这个此（Da）乃是人的存在向来必然的立场的可能位置。而从这种本质联系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人越原始地取得某个本质性角落的立场，这就是说，人越原始地认识和奠定了此之在（Da-sein）本身的基础，则人化作为对真理的危害就越是没有实质。但角落的本质性却取决于那种原始性和广度，即存在者整体在其中按照唯一决定性的角度（亦即存在角度）得到经验和理解的那种原始性和广度。


  我们上面的思考已经说明，在对最沉重的思想的思考中，思考的内容是不能与思考的方式相分离的。内容本身是由方式决定的，但反过来讲，方式也是由内容来决定的。由此我们即可得知，按照物理学或者数学的证明方式来设想尼采对轮回思想的证明是多么错误。在这里，证明意味着什么，证明能够意味什么，必须完全根据这个思想中的思想的固有本质来决定。


  基于思考方式与思想内容的本质上的不可分离性，这里也已经在另一个角度上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断。对于尼采的这个思想，我们自始就不可能把它的一个“理论的”学说内容与它的“实践的”效果区分开来。对这个思想既不能作“理论的”思考也不能作“实践的”应用。之所以不能对之作“理论的”思考，是因为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含有一个要求，即：人必须不只是作为实践行动者，而是一般地作为存在者共同进入思考过程之中，根据有待思考的东西同时地——而不是事后追加地——来规定自身和自己的角落。只要这种规定还没有完成，则这个思想就还不可思，就还未经思考；而且，没有什么洞察力帮得上忙，哪怕是为最微小的进步。另一方面，对这个思想的一种“实践的”应用之所以也是不可能的，是因为在这个思想得到思考之际，这种应用总是已经成为多余的了。


  



第17节 作为一种信仰的轮回思想


  在我们下面对尼采未发表的笔记的陈述中，我们仍将遵循最早的遗稿编者们对尼采笔记的划分方式，并且转而来讨论题为“这个学说对人类的作用”的第二部分。[60]我们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表明：在这些由编者们挑拣出来的段落中，除了对人类的“作用”外，尼采还谈到了别的一些东西。即便在尼采想到“作用”之类东西的地方，我们也必须根据他自己的基本观念来解释他的思想，而不能把我们的出发点设定在那些粗糙的观念上，即那些表面看来十分显明地把这个学说的“描述”与“作用”区分开来的粗糙观念。编者们的划分工作所依据的观点原是大成问题的，这一点已经显明表现在：第一部分第113条和第114条同样可以放在讨论“作用”的第二部分中，其实放在第二部分中更为合适。把它们挪到第一部分（“对这个学说的描述和论证”）的结尾处，这种做法是毫无理由的。在下面的提示中，我们将强调指出那些主要方面，它们能从本质上说明尼采的说法及意思。但这种强调还远不是充分的解释。


  在第115条至第132条之间，集中了那些似乎并不涉及轮回思想的“内容”的段落。但在这里，尼采倒也并没有对这个“思想”的作用作很多谈论，而是谈论了这个思想本身的特征。这个特征就在于这个思想与它所思的东西的本质关联。对于这个思想的“思考”并不是开动一个运输工具，借以实施这个思想。这样一个运输工具始终处于我们所达到的东西（亦即所思考的东西）的外面，或者说，始终在这个东西的旁边。就好比说，我们可以骑自行车到我们所谓的“王座山”（Kaiserstuhl）上去，但一辆“自行车”这样的东西与这个“王座山”是毫不相干的。“自行车”与“王座山”之间的这样一种无不相干的关系，并不存在于对轮回思想的思考与在这个思想中得到思考和经验的东西之间。


  我们在这些笔记中见到了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所做的一种最重要的刻画，那就是把它刻画为一种“信仰”（Glaube）。


  
    “这个思想与信仰是一种重负，这种重负与所有其他重力一道压迫着你，而且比所有其他重力更厉害”。（第117条）


    “未来的历史：这个思想将越来越获得胜利——而不信仰这个思想的人们，按他们的本性来讲最后必将绝种！”（第121条）


    “这个学说对那些不信仰它的人们是宽容的，它并没有一个地狱，也没有威胁。谁不信仰，他的意识中就有一种倏忽易逝的生命”。（第128条）

  


  尼采把他这个思想称为一种信仰，也许正好投合了一种流行的意见——人们以为，轮回学说是尼采本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自白，这种个人自白对于他的哲学的“客观”内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而可以把它一笔勾销掉。尤其因为这个思想想来不免令人厌烦，而且装不进流行概念的现成抽屉里，所以人们才想到把它一笔勾销算了。这个流行的意见败坏着对真正的尼采哲学的所有理解。由于尼采在一些笔记中偶尔也谈到“宗教”，这个意见甚至还得到了尼采本人的某种支持。例如，尼采写道：


  
    “这个思想包含着比一切宗教更多的内容，一切宗教把现世生命当作倏忽易逝的东西来加以蔑视，并且教导我们去瞻望和寻求另一种不确定的生命。——”（第124条）

  


  在此无可争辩地，尼采已经把他这个思想与特定宗教的内容联系起来了，亦即把它与那些贬低现世生命、并且把彼岸生命设定为标准的宗教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人们就可以试着说：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乃是尼采的纯粹“现世”宗教的表达，因此是宗教的而不是哲学的：


  
    “我们要提防，不可把这样一个学说当作一种突如其来的宗教来传授！”……“这个最强大的思想需要好多个世纪——久久地，久久地，这个思想必定是渺小而无力的！”（第130条）

  


  显而易见，尼采在这里并没有把一种宗教之为宗教的特征归于轮回学说，而只是否认这个学说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宗教，从而把一种一般宗教的特征归于这个学说了。而且，仿佛为了消除这方面的所有怀疑，第132条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


  
    “它［轮回思想］应当成为最自由、最亮丽、最崇高的心灵的宗教——在金光闪闪的冰山与纯净的天空之间的一片可爱的草地！”

  


  表面看来，上面这个句子似乎使轮回思想摆脱了哲学，完全把它交给宗教了，因此就有可能使我们的整个努力一下子破灭；但实际上，它却提供了恰恰相反的东西。因为它说：我们不能把这个思想和学说安置在某种流行的宗教和宗教形式中，相反地，这个思想本身从自身出发重新规定着宗教的本质；这个思想是要说明，对于哪些人将来应当有何种宗教，与上帝的关系应当如何得到规定，上帝本身应当如何得到规定。


  “没错”，人们会反驳说：“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哲学的课题，而是宗教的课题——这个思想可是被称为信仰的呀！”。不过，我们要问：“哲学”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可把一个流行的“宗教”概念设为标准，同样也不可把某个任意的“哲学”概念设为标准。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根据哲学本身的思考和哲学本身的思想来规定哲学的本质。最后，尼采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具有以下特性，即：他能够把它标识为一种“信仰”，他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把它标识为一种“信仰”。而在这一点上，始终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但没有被遵循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得看看尼采本人是如何理解信仰的本质的。无疑地，对尼采来说，信仰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赞同一个用文字公布出来的、并且由教会教职人员宣布出来的学说。但信仰在他那里也并不意味着个体对于基督教上帝的公正恩典的信念。


  根据它的形式概念、一个尚未具有确定的当下构成形态的概念来看，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尼采对信仰的本质作了如下刻画：


  
    “一种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任何信仰都是一种持以为真”。（《强力意志》，第15条；1887年）

  


  从上述说法中，我们现在只见出最重要的一点：信仰意味着把一个被表象者当作真实之物，因而同时也意味着持守于真实之物中。在信仰中不光是包含着与被信仰者的关联，而且首先包含着与信仰者本身的关联。“持以为真”就是持守于真实之物中，因而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持守：具有一个依靠物与保持一种态度。[61]这种持守从被设定为真实之物的东西中获得其规定性。在这里，本质性的问题依然是：真实之物的真理究竟是怎样被理解的，从这个真理概念中得出了真实之物与在真实之物中持守之间的何种关系。如果说在真理中持守乃是人类生命的一种方式，那么，只有当我们已经充分弄清楚尼采关于真理之为真理以及真理与“生命”——以尼采的说法，即存在者整体——的关系的观点时，我们才能对信仰的本质作出决断，特别是对尼采的信仰概念作出决断。因此，要是没有一种对尼采的信仰观的充分把握，我们就将难以冒险断定：当尼采把他最沉重的思想称为“最自由、最亮丽、最崇高的心灵的宗教”时，“宗教”一词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甚至对于这里所讲的“自由”以及“亮丽”和“崇高”，我们也不能本着我们那些偶然的和流行的观念来加以理解。


  然而，在眼下这个地方，我们还不得不放弃对尼采的“真理”概念以及他关于在“真理”中和在真实之物中持守的概念作一种细致的阐发。这就是说，我们在此不能对尼采的信仰概念作一种细致的阐发，甚至也不能对他关于“宗教”与“哲学”之关系的观点作一番描述。但为了在当前的语境中使我们的解释能够从尼采本人那里获得一个基点，且让我们引用一下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1882—1884年）所写的几个句子。


  我们把“持以为真”意义上的信仰把握为“在真实之物中持守”。这种持守和态度越是原始地通过态度来规定，而不是唯一地仅仅通过依靠物来规定，这就是说，它们越是本质性地把自己置回到自身之中，并且不只是为了获得支持而依赖于自身，它们就越是能够真正地完成这种“在真实之物中持守”。不过，按照这一方向，尼采却给所有“自立者”一个劝告。这个劝告首先说的是自立性和相应的态度在哪里。


  
    “你们自立者——你们必须学会安置自身，不然你们就将栽倒在地”。（《全集》，第十二卷，第250页，第67条）

  


  无论何时，只要一种态度还仅仅是那个被推过来放在它下面的依靠物的结果，那么，它就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态度。因为一种真正的态度只有——而且只要——在它能够把自身树立起来时才能持守；而那种仅仅依赖于依靠物的态度是不能持守的，一旦这个依靠物被抽走，它就会立即破碎垮掉。


  “‘我不再信仰什么了’——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人的正确的思想方式”（《全集》，第十二卷，第250页，第68条）。所谓“我不再信仰什么了”是什么意思呢?按通常的看法，这个说法就是“绝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证词，是对一切认识和秩序表示怀疑和绝望的证词，因而也是逃避任何决断和表态的标志，是那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无态度状态的表达。但在这里，不信仰和不“持以为真”却别有一番意味，它们意味着：我们不能毫无顾忌地一把抓住预先给定的东西，并且对此心满意足，用这种所谓的决断来欺骗自己，对自己的安逸惰性视而不见。


  尼采所理解的真实之物是什么呢?它就是在生成者的不断流动和变化中被固定下来的东西，人类必须而且也愿意把自己确定在这个东西上面。它就是那个稳固的东西，借助于这个东西，人类划出与一切追问、一切其他扰乱和干扰的界限。人类就这样把一种持存性带入自己的生活之中——尽管这只是他们所熟悉和他们能控制的东西的持存性，充当着对任何扰乱的预防以及他们的安宁的慰藉。


  所以，对尼采来说，信仰的意思就是：把照面事物不断变化的涌迫固定在某些关于持存之物和有序之物的主导观念中，并且在这种固定关联中、根据与被固定之物的关联来确定自己。依照这个被尼采设为普遍基础的信仰概念（信仰乃是把自身确定在被固定之物中），他所谓“我不再信仰什么了”这句话就道出了与怀疑以及无力决断和行动相反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我不愿使“生命”停滞于一种可能性和一种形态，而倒是愿使“生命”具有它最内在的生成权利；我将为“生命”预先设计和预先构成各种新的和更高的可能性，从而在创造中使之超越自身，由此来赋予它最内在的生成权利。所以，这个创造者必然是一个在上面所讲的作为一种“使……停滞”（Stillstellen）的信仰意义上的无信仰者。这个创造者同时也是一切硬化和僵化之物的毁灭者。但他之所以是这种毁灭者，只是因为他首先而且首要地向生命传达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作为生命的更高法则）。这就是尼采在紧接着的第69条中的讲法（《全集》，第十二卷，第250页）：“一切创造都是传达。认识者、创造者、热爱者是一体的”。


  作为传达的创造——重要的是以正确的方式来倾听个中意思。一切创造都是传达。[62]这意思就是说，创造在其自身中建立、树立新的存在可能性；或者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讲，创造创建（stiften）新的存在可能性。创造把一种全新的存在分发和传达给迄今为止的存在者。创造之为创造（而且并非仅仅在其利用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赠送（Verschenken）。可见，真正的创造没有必要首先去追问：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成为最好地可应用的和可利用的。真正的创造甚至不具有进行这种追问的内在可能性。只有在那里，在人们找不到任何创造力和创造尺度的踪迹、而是突出地表现出单纯的摹仿活动的地方，只有在缺乏创造、因而通过一种创造并不能传达什么的地方，才一定有一个目标事后被公布和宣扬出来，或者最好已经预先被公布和宣扬出来，然后人们就能把各种产品算在这个目标头上了。


  创造就是传达和分享，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地道的效劳，因为它是最默然无言的效劳。真正的创造因此也最远离于那个危险，即在某个时候成为它自己的目标的危险；它甚至没有必要去防御这样一种同样针对自身的曲解。只有一种创造的单纯假象才需要不断的和大声的保证，说它不是目标本身，而是为目标效劳的。


  然而，创造也还可能以另一种并非更无害的假象出现。创造本质上无需一种首先出现的目标设定。创造的这样一个本质特性可能以单纯无目标的游戏即为艺术而艺术的假象表现出来。但这与我们前面首先指出的那个假象一样，同样远远不是作为传达和分享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创造本身与被创造者在任何时候都是极难认识和阐发的。而且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种最大的保护，可以把它们保存为永远不会失落的东西。


  自从尼采形成了那个伟大的思想以后，他总是再三地而且以全新的说法来谈论认识、创造与热爱的三位一体。他常常用赠予和赠予者之类的词语来把握和命名热爱；他也喜欢说“教导者”，以之来替代认识者。而如果我们像尼采经常做的那样，用哲学家来表示认识者、用艺术家来表示创造者、用圣者来表示热爱者，那么，按照我们上面引用的说法，哲学家、艺术家、圣者就是一体的了。不过，尼采并没有把以往这些概念所意指的全部东西混为一谈，而不如说，他寻求的是一种人的形态，这种人处于那个三位一体的变化形态的已经转换了的统一体中——他同时既是认识者，又是创造者，又是赠予者。这个未来的人是真正的支配者，他已经驾驭了最后的人，而且就这样使最后的人从此消失了。所谓最后的人的消失意味着，这个支配者不再根据与最后的人的对立来规定自己——但这种情况总是还会发生的，只要这个未来的人，这个来自最后的人的未来的人，必须把自己理解为超人，亦即必须把自己理解为一个过渡。这个支配者，即由认识者、创造者和热爱者组成的统一体，从其最本己的基础来看，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为了能够成为这个全新的、决定性的人，认识者、创造者和赠予者的形态必须已经通过全新的转换和联合方向为自己做好了准备。尼采曾这样来表达这里所讲的意思：“赠予者、创造者、教导者——这乃是支配者的开端”。（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补遗，1882—1886年；《全集》，第十二卷，第363页）


  于是，诸如下面第70条（它排在前引的第69条之后），我们也必须根据上面所作的展望的全新眼光来加以理解：


  
    “‘宗教的人’、‘傻瓜’、‘天才’、‘罪犯’、‘暴君’——这些都是代表一个无可名状者的恶劣名称和个别细节”。 （《全集》，第十二卷，第250页）

  


  如果尼采是把“宗教的人”这个观念编排在这样一个观念系列当中，那么，我们就得十分小心了。在我们把轮回思想称为一种“宗教的”思想，由此把它从尼采的“学说”和“认识”中排除出去之前，我们就必须十分仔细地想一想了。根据我们上面不得不很少解释甚至几乎没有解释的提示，任何深思熟虑者或许已经渐渐明白，这样一种做法会多么强烈地嘲弄自己，而同时它又如何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恰恰由于对那个最沉重的思想的思考变成了最高的认识，所以这种思考本身就成了一种创造；作为创造，它就是一种传达、赠予、热爱，因而就是圣者和“虔敬者”的基本形态。可是，尼采现在之所以把对这个最沉重的思想的思考称为信仰，却并不是因为这种思考作为创造性的热爱是神圣的和宗教性的，而是因为它作为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考把存在者本身固定在一种存在筹划之中了。这个思想的信仰特征首先并不起于它的宗教特征，而倒是来自它作为思考的特征，因为这种思考作为对关系和共属一体状态的表象，总是把某个持存之物树立起来，总是意指着某个持存之物。


  对那个最沉重的思想的思考是一种信仰，亦即持守于真实之物中。对尼采来说，真理始终意味着真实之物，而真实之物在他看来就意味着：存在者，被固定为持存者的存在者。而且，存在者是这样被固定下来的，即：生命体在这个被固定之物的范围内并且通过这个被固定之物本身而保证了存在者的持存。作为固定，信仰乃是持存之保证（Bestandsicherung）。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要固定的是，世界本质作为持续生成的必然混沌如何存在。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如此这般地持守于存在者整体中，即：对它来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对一切存在者具有规定作用的存在。对于个别人来说，这个真实之物及其现实性是决不能直接地通过事实来证实和证明的，因为它关涉到存在者整体。要达到存在者整体，我们始终只有通过一种跳跃（Sprung），亦即始终只能通过对那种筹划的实行、共同实行和重新实行。我们决不能通过一种着迷于因果联系的、对一系列个别事实以及事实联系的不断摸索来达到存在者整体。因此，在这个思想中被思考的东西从来没有被给定为某个个别的、现成的现实之物，相反，它向来呈现为一种可能性。


  但这样一来，这个思想不是丧失了它应有的一切重力吗?如果尼采承认他所思考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那么，他本人不是丧失了这个思想的严肃性，失去了对待这个思想的严肃态度么?绝对不是的。说他思考的是一种可能性，这话所表达的是：在这个思想中持守，这对于它的真实存在（Wahrsein）本身来说同样也具有本质性意义，依靠物本身要由态度来决定而不是相反。尼采在第119条中的说法（《全集》，第十二卷，第65页）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提示：


  
    “甚至关于一种可能性的思想也能震动和改造我们，而不只是那些感受和特定的期望！永恒诅咒的可能性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呵！”

  


  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同样可以认识到：当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第一次传达出这个思想时，他让那个恶魔说出这个思想，用的是疑问的、开启一种可能性的形式，即“假如……那会怎么样呢?”的问句形式；[63]这种形式并不是偶然的，相反，这种疑问性的思考方式与其中所思考的东西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追问的可能性（而且它必须得到彻底的探问）作为一种可能性，比任何一个现实的和事实的东西都更强大。可能之物生产出其他各种可能性，一个可能之物作为这样东西除自身外还必然使其他可能性显露出来。一个思想的可能之物把我们置于可能性之中，使我们能够这样或那样地去思考这个思想，使我们能够这样或那样地持守于这个思想中。真正地深思一种可能性，亦即深思一种可能性及其全部结果，这就意味着：自我决断，尽管这种决断只不过是要求我们退出这种可能性，不理睬这种可能性。


  依照迄今为止的西方人的整个历史以及决定着这种历史的存在者解释，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仅仅根据现实之物进行思考，亦即根据现实之物（在场状态，οὐσία［在场］）进行解释。因此之故，对于这种有关可能性的思考（它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考），我们尚未作好准备，我们仍然感到笨拙和力不从心。但只要轮回思想的关键是这样或那样地持守于存在者整体中间，那么对一般人类此在来说，从中就会产生出决断和区分的各种可能性。尼采说，这个思想包含着“那种可能性，即重新规定和安排在其情绪中的个别的人”（第118条）。为了充分领会这个句子的内容，我们必须知道，在尼采那里，正是情绪与本能决定着人观看世界的特定角度；而这些角度决定着“人”这个角落站立者的角落。


  根据轮回思想，尼采必须作出一个决断：谁拥有持守于真理中的力量和情调，而谁不拥有这种力量和情调。那些不“信仰”轮回思想的人乃是“仓惶者”（Flüchtigen）。尼采这个说法有双重意思：首先，这些仓惶者不断逃避那些长久而广大的远景，因为后者需要有一种等待能力。他们想要的是垂手可得的幸福以及一种及时行乐。其次，作为这样一个逃避者，他们还在一种更广意义上是仓惶的：他们本身就是不持久的，是某种短暂的东西，根本就不留下什么，根本不建立和创建什么。而其他人，那些非仓惶者，就是“那些具有永恒心灵、永恒生成和未来之艰难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那些人，他们在自身中承荷着极其大量的时间，并且站出来生活到与他们现实寿命无关的广大时代中去。换一种说法：恰恰是仓促易逝的人们最不适宜于成为真正过渡性的人，尽管表面假象会让人得出相反的看法，因为“过渡”意味着一种消失。这些仓惶者，这些没有而且也不能思考这个思想的仓惶者，


  
    “按他们的本性来讲最后必将绝种！


    只剩下那些人，他们把自己的此在视为能够永恒重演的：而在这些人中间就可能出现一种状态，还从来没有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达到过的一种状态！”（第121条）


    “谁不信仰，他的意识中就有一种倏忽易逝的生命”。（第128条）

  


  这个思想的“作用”方式不只在于它在后来的时代里还留下某些效果。不如说，当这个思想得到思考时，当思考这个思想的人把自己置入这种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之中时，当具有这种特性的思想者存在着时，存在者整体也变了样。


  
    “从这个思想出现那一瞬间起，一切色彩都改变了，而且就有了另一种历史”。（第120条；参看第114条）[64]

  


  在这里，尼采把他这个最沉重的思想理解为造成另一种历史的思想。不光是出现了其他一些事件，而且发生、行动和创造的方式都变得不同了。色彩、景观、外观、在场、存在都改变了。“深深的黄色”和“热烈的红色”得以显露出来。


  然而，在这个地方，最后不是必定有一个问题获得了它的合法性，一个使一切、使这个思想的整个本质都像一座空中楼阁一样幻灭的问题么?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如果世界就是必然性之混沌，如果一切都像从前那样轮回，那么，所有思考以及计划就都会成为多余的了，甚至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一切怎么来就还是怎么来，那么，一切就都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样的话，这个思想就不会成为一种重力了，而倒会剥夺了我们决断和行动的一切重负和重量，以及计划和意愿的任何意义。这样的话，这个思想就会把我们紧紧束缚到一种永恒运转的在自身中运行的必然过程中，同时也就开启了通向所有任意妄为和无规则状态的全部通道，并且最后就会使我们陷于纯粹的无所作为状态以及让一切都滑动起来的状态之中。此外，或许这个思想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重负，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重负，因为它作为一种宿命论曾使东方的历史河流淤塞了。[65]


  



第18节 轮回思想与自由


  当我们考虑上述种种时，我们发现的却是一个问题。倘若我们过于轻佻地看待这个问题，亦即只是在形式上辩证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就会错误地认识这个最沉重的思想中最沉重的东西。这个思想并没有把我们带入最高和极端的决断之中，而倒是似乎使我们陷于空洞的无关紧要状态中了。但恰恰是这个事实，即这个思想的极端反面的假象是如此紧密地与它的真正真理毗邻而居，已经向我们表明一点：这里的问题是对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的思考。只需稍作思索和回忆，我们就能立即看到一个早期的和古代的问题的轮廓。看起来，甚至现在才出现的一个困难也把我们引回到这个古代问题上。这个困难就是：一切存在者，作为整体和作为在当下序列中的个体的全部丰富性，被牢牢地夹在那个相同的总体状态之永恒轮回的钢铁般的圆环中了。现在和将来到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回复和轮回而已，而且是不容变更地先定的和必然的。但这样一来，在这样一个圆环中，行动、计划和决定——简言之，“自由”——还能是什么呢?在这个必然性之圆环中，自由既是多余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这却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在这里，其实连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也被否定掉了。如若我们仍然希望有自由，那么，它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存在，就还是完全模糊不清的。


  显然，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把我们引回到关于必然与自由之关系的问题上了。由此可见，这个思想不可能像尼采声称的那样是思想中的思想。但如果轮回思想属于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的领域，那么，关于这个思想的可能的真理性，也就已经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决断。因为人们会指出，关于必然与自由的可能一致性的问题，属于那些不可回避，同时又不可解答的问题，那些从追问一开始起就处于某种不可消除的冲突中的问题。


  实际上，在对尼采轮回学说的初步了解中，我们就已经产生了上面这样一些思索。自从我们看到青年尼采早年的学生作业（作于1862年复活节假期：关于“事实与历史”、“意志自由与事实”；参看尼采：《全集》，历史校勘版，第二卷，第54—63页），我们就更倾向于这样一些思索了。同时，如果我们想一想尼采那些几乎同时的“生平”笔记，想一想这个早期已经形成的思想后来成了他思想的本质中心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当我们把轮回学说列入关于必然与自由的问题之中时，我们似乎就在正确的轨道上了——即使从尼采本身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不过，这样一种做法却忽视了最本质性的东西。现在让我们来弄清楚这一点，以便我们在对尼采“学说”的初步认识中就能避开那些不充分的方面。


  我们在此必须特别注意的东西，可以用尼采本人的一些笔记来说明。例如，尼采写道：


  
    “我的学说说的是：要这样去生活，使得你必须希望重新生活，这乃是使命所在——你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全集》，第十二卷，第116条）

  


  这个后置的“你无论如何都要这样”似乎使前面提出的“要这样去生活，使得……”这个使命成为完全多余的了。如果一切“无论如何”都是怎么来还是怎么来，那么还能希望什么还能做什么呢?但如果我们这样来读解尼采的这个句子，我们就没有读出它的真正内容，就没有读出它的意思，它的意图。他这个句子是对每个人说的，招呼的是“你”，是每一个如其本身所是以及作为它本身被意指的人。因此，这个思想的意思就指示着向来本己的“此在”。在这个此在中并且从这个此在而来，应当对什么存在以及什么将存在作出决断，因为生成之物只不过是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存在过的轮回之物。


  但是，莫非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曾经存在过么?不知道！我们终究能够知道这个东西吗?我们对一种早先的生命一无所知。我们现在在经历的整个东西都是我们第一次经验，尽管在这些经验之间偶尔会闪现出那种奇特的和模糊的经验，即那样一种经验：这个那个东西，恰恰如其现在所是的样子，是你曾经一度经验过了的。当我们进行回想时，我们对一种早先的生命是一无所知的。但我们只能回想吗?不，我们也能先想，[66]而且这才是真正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确定地知道什么曾经存在过。这就怪了，我们竟能在向前的思想中经验某种在我们后面的东西么?的确如此。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曾经存在过呢?如果它是轮回的，什么东西将轮回呢?答案是：那个将在下一个瞬间中存在的东西。如果你让你的此在滑入阴险之境，滑入不确定性状态及其所有后果之中，那么，这种阴险之境和不确定状态就将轮回，而且将成为那个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而如果你从下一个瞬间中并且因此从每一个瞬间中塑造出一个最高的瞬间，刻画和确定其中各种后果，那么，这个瞬间就将轮回，并且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就将以曾在方式存在：[67]“这就有了永恒”。不过，这种永恒是在你的瞬间中得到决断的，而且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决断，所根据的是你本身对存在者的看法以及你如何持守于存在者中——根据你对你本身意愿什么以及能够意愿什么。


  与之相反的说法是：仅仅设想自己是各种事件的一个过程，而且由于被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而成为一系列总是在无穷循环的千篇一律中重新到来的事实的组成部分——以此方式来设想自己，这就意味着：并没有寓于自身，并没有作为那个本身归属于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者而存在。以此方式来设想人，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忘掉了作为一个自身（Selbst）的人，就仿佛某人在清点在场者时忘了把自己数进去。如此这般来设想人，也就意味着：从外部来清算一切，但自己却暗度陈仓，从存在者那里脱身出来了。当我们作这种清算时，我们不再考虑到：作为时间性的、自我承当的自身，我们已经在意志中被托付给将来了；我们不再考虑到：人之存在的时间性唯一地决定着人究竟如何置身于存在者之圆环中。甚至在这里，就像在其他许多重要方面一样，尼采也没有展开他的学说，一任某些东西处于模糊不清状态中。不过，某些提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表明，尼采在这个思想中经验和意识到了十分丰富的东西，比他记下来或者描述出来的东西要多得多。尼采十分鲜明地驳斥了那种对轮回思想的内容和后果的表面的、宿命论的清算，从而使得这种清算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有决定性意义了。我们可以从第122条中（《全集》，第十二卷，第66页）看出这一点：


  
    “你们以为，你们会有长久的安宁直到重生——你们不要自欺欺人了！在意识的最后瞬间与新生命的最初假象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段时间’——它就像一道闪电一般倏忽消逝，尽管有生命的创造物会按照亿万年的尺度来测量它，甚至根本就无以测量之。一旦智力消失，则无时间状态与演替过程就相互协调一致了！”。

  


  在这里，我们对事物的观看的双重可能性更清晰地表现出来了：我们是从我们本身出发，根据向来特别地得到经验的时间，来估计和决断我们与存在者整体的关联呢，还是从我们的时间性的这种时间中走出来，但其实又恰恰借助于这种时间，通过一种无限的计算来对这个整体进行清算。在这两种情形中，每一次返回之间的间隔时间（Zwischenzeit）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根据我们所经验的、本己的时间性来看，在一个生命进程的结束与另一个生命进程的开始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时间（参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卷四，第10—14章），但如果“客观地”计算，这段持续时间甚至用亿万年都把握不了。然而，若以永恒为尺度来度量，亿万年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同时就是说，若以一种决断的瞬间为尺度来度量，亿万年又算得了什么呢?尼采在此就“间隔时间”的无时间状态所讲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他同时做的另一则笔记的意思发生了矛盾。这另一则笔记如下（第114条）：


  
    “人呵！你整个生命就像一个沙漏，总是再三地被翻转过来，总是再三地渐渐流失殆尽——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时刻，直到你借以生成的所有条件在世界的循环中重新集合在一起”。

  


  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时刻，其实就是说，在这个“间隔时间”中有一种时间，“一个伟大的时刻”！但尼采这个说法与他前面讲的话并不矛盾，而倒是把两种考察方式结合为一体了。与客观地计算的亿万年相比，一个时刻的时间就近乎没有时间，而且，“一个伟大的时刻”同时也应当表明，在此期间聚集了重新生成和返回的所有条件——“你借以生成的所有条件”。当然，这里并没有指出那个决定性的条件：这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你自身，就是你达到你自身的方式，亦即当你控制住自己，在本质性的意志中把你自身纳入这种意志之中并且因此获得自由时，你就达到你自身。只有当我们成为自由的，我们才是自由的，而我们又只有通过我们的意志才能成为自由的。所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篇（1883年）第二节中（该节题为“在幸福岛上”），尼采说：


  
    “意愿就是解放：这乃是关于意志和自由的真正学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教你们的”。

  


  我们知道：查拉图斯特拉是永恒轮回的教师，而且他只是这个教师。可见，通过这个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尼采重新提出了自由问题，因而也提出了必然问题，以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反过来又把轮回学说强行置入一个早已僵化了的自由问题的模式当中，那我们就误入歧途了。只要我们把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由问题理解为“因果性”问题，而这种因果性本身按其本质规定来看是从关于作为“现实之物”的存在者的观念中形成的，那么情形就是这样的。


  当然，尼采并没有探究过上述种种联系。但同样清楚的是：决不能把轮回学说强行置入那种已经预先给定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之中。同时，这一点也再次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唯一任务，那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最沉重的思想本身，摈弃一切拐杖和权宜之计，恰如其分地来思考这个思想。


  上面我们对尼采在形成他这个思想中的思想期间（1882年）所作的有关轮回学说的笔记作了一个综合的考察。让我们以尼采的一个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考察。他这个评论同时将使我们回过头去，注意他那些有关轮回思想的最早计划，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计划“正午与永恒”。[68]在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第114条结尾处，尼采提出了下面这个思想：


  
    “而在一般人类此在的每一个圆环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时刻，其时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许多人，最后是所有人，发现了这个最强大的思想，就是关于一切事物永恒轮回的思想——在任何时候，这对人类来说就是正午时刻”。

  


  尼采在此想说些什么呢?首先，通过这个思想，轮回思想本身作为居有事件（Ereignis）被嵌入由它本身重新创造出来的存在者整体的循环中了。“人类此在”（Menschen-Dasein）在这里并不是指个别人的出现，而是指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诸如人这样的东西根本上是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中存在的。而同时，尼采以一种悄悄预设的方式道出了：在人类此在中，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并非始终是居有事件，而不如说，居有事件本身具有它的时间和时刻，“对人类来说就是正午时刻”。[69]我们知道尼采的“正午”一词意思是：阴影最短的瞬间，其时上午与下午、过去与将来相交合一了。这个相交点就是在最明亮之光亮的最大美化过程（Verklärung）中一切时间性的东西的最高统一体的瞬间，就是永恒性之瞬间。正午时刻乃是这样一个时刻，其时，人类此在总是在其最高的高度和最强大的意志中得到美化，变得容光焕发。以“正午”一词，轮回思想之居有事件就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范围内确定了它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不是由时钟来度量的，因为它指的是存在者整体中的点，它就是时间本身，就是作为瞬间之时间性的时间本身。那种最内在的、但也最隐蔽的关联，亦即作为存在者整体之基本特征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时间的关联，由此就开始突然闪亮起来。而我们对这个学说的一切把握努力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注意到这种关联的闪光，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把这种闪光开放出来。


  



第19节 对《快乐的科学》时期（1881—1882年）几则笔记的回顾


  现在，如果我们来通观一下在尼采那些含而不露的关于轮回学说的最早期笔记中出现的东西的整个丰富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体与尼采次年对此学说所做的传达作一番比较，那就可以见出：他公诸于世的东西与他已经思考和意识到的东西是极不相称的。但这话还只是一个表面的论断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东西：尼采对这个思想所做的首次传达是在《快乐的科学》第一版结尾处的第341节和第342节中。“最大的重负”与“悲剧的起源”把这个思想的两个本质性的基本方向联结在一起了，而这两个基本方向已经在尼采最早的几个计划中显示出来了：一是作为思想本身一道塑造和改变着存在者整体的轮回思想，二是为了成为这个思想、为了得到思考而要求它所特有的思想者和教师的轮回思想。


  事后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很轻松地说：那是在1882年前后，当包含上述几个结尾章节的《快乐的科学》出版之际，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尼采本人当时已经意识到什么以及意愿什么。公正地讲，尼采也不能指望和要求人们立即就理解他的思想，尤其是因为这样一种理解始终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当那些进行本质性理解的人们自发地从新的思想方向中成长起来，只有当他们根据自己的困境的自立性直面全新的问题进行追问，从而以此方式对这些问题作一种全新的把握，并且因此把自身向一种更高的清晰性转变，这时候，理解才得以产生出来。但对于这些正在到来的理解者的教育来说，他们对先前人们预先思考过的思想的不解和误解，就可能成为一个构成性的障碍，甚至也许是一个必需的障碍了。对于此类过程我们所知甚少。那些从根本上进行理解的人们，亦即意在创造性地对思想本身进行重新思考的人们，决不是与某种思想的第一个思想家同时代的人。他们也不是忙碌于某种新出现的“时髦”思想的人，因为后者是一些仅仅靠当时的“时髦”养活自己的无根基的人。真正的理解者始终是那些人，他们远远地从自己的根基走来，他们为了进行许多改变而随身带来许多东西。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个时期（1881—1882年）里，尼采作过一则笔记（《全集》，第十二卷，第18—19页，第35条），其中想的就是这样一些真正的理解者。但如果竟要以最早的编者们所做的划分为尺度，则这则笔记就应当归于轮回学说的第二部分。这则笔记如下：


  
    “一个新学说最后才遇到它的最佳支持者，才遇到久已获得保证和有所保证的一类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早先的思想随着一片肥沃的原始森林杂乱地生长起来，并且是捉摸不透的。更虚弱、更空虚、更病态和更贫穷者乃是那些首先得到新传染的人们——最初的追随者提不出反对一种学说的证据。我相信，最初的基督徒就是具有基督徒‘德性’的最令人讨厌的民众”。

  


  由于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表达的那个思想未能像他所愿望的那样获得理解，也就是说，它没有被理解为尼采新哲学的开端思想，所以，接着的一次传达，亦即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中所做的传达，势必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得到把握——尤其是因为这部著作的形式只可能让读者们诧异，此外，其形式更多地会使读者们离开了对这个最沉重的思想的一种严格思考，而不是把它们引向这种严格思考。但对尼采本人来说却是相反的情况。在轮回思想的思想者的这种诗意创作（Dichten）中，恰恰是那个“最深刻的东西”、因而对他来人来说最本质性的东西得到了思考，因为这个东西被置入生成之历史中而得到了赋形，也就是说，它被置入思考这个思想的英雄的没落历史之中而获得了形态塑造。


  现在，让我们根据如此这般被理解的尼采对轮回思想的第二次传达（亦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对轮回思想的传达）出发，来追究一下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的一些含而不露的笔记材料。我们的讨论将表明：尼采在这个时期里传达出来的东西与未公诸于世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与《快乐的科学》及其准备时期的情况完全相反的。


  



第20节 《查拉图斯特拉》时期（1883—1884年）的几则笔记


  这里要讨论的笔记同样见于大八开本版《全集》第十二卷中，位于第369—371页，编码为第719—731条。几个往往还显得散乱的评论，它们只是间接地对轮回思想有所暗示，但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草稿当中的箴言、计划和提示等整个丰富“材料”一样，或许仍旧可以纳入我们眼下的思考中。


  被编者们专门编排在“永恒轮回”这个标题之下的那些笔记，篇幅并不大，但内容还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个多半仅仅由一个句子或者一个问题组成的段落与前一个时期的一些段落作一番比较，则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其中没有了所谓“自然科学的证明”。人们由此推出结论，说尼采本人这时候已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证明”。不过，甚至在他更后期的一些笔记中，我们也还看到了一些自然科学模样的句子。但我们千万得提防，不可从这些句子的内容中读出物理学的公式来。如果这些句子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自然科学的证明，那么也就谈不上放弃这些证明了。


  我们应当怎样来解释下面这个句子呢?“生命本身创造出这个对生命来说最沉重的思想，生命要求越过它的最高障碍！”（第720条）在这里，尼采并不是在谈论他这个学说的“伦理的”和“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而是在谈论这个思想与“生命”本身的归属关系。在这里，“生命”指的是强力意志。这个存在者本身作为生成者是既创造着又毁灭着的；作为创造者，它为自己预先设计了它的美化可能性的前景。最高的创造乃是对最高障碍的创造，这就是说，是创造出那个给予创造本身以最强硬的阻力、并因而使最大最广的排斥力进入生命提高过程之中的东西。而这个关于永恒轮回的思想对生命来说是最难以思考的，因为通过这个思想，生命恰恰最容易对它自身作为一种创造着的生命产生怀疑，而且会沉入那种单纯地听任一切事物运行和滑动的境地当中。在我们上面所引的句子中，永恒轮回被表明为是从“生命”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预先就摆脱了一种突发奇想和一种单纯的“个人信仰自白”的任意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明见：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作为一种关于不断生成的学说）与那个古老的、通常被归在赫拉克利特名下的关于永恒的万物之流的学说到底有着何种关系。


  人们习惯于把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与赫拉克利特的学说相提并论。人们甚至援引尼采自己的一些说法，把他的哲学称为一种“赫拉克利特主义”。的确，尼采感到自己与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且他对赫氏学说的看法与其同时代人并无二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特别是在1881年前后，在他的轮回思想出现前不久，尼采经常谈到“永恒的万物之流”（参看《全集》，第十二卷，第30页，第57条）。他甚至把“万物之流”的学说称为“最后的真理”（第89条），是不再能够被吞食的最后真理。这就是说：这个关于永恒的万物之流（在普遍的非持存状态意义上的万物之流）的学说不再能够被视为真实的了；在这个学说中，人不能持守于某个真实之物中，因为否则的话，他就将被委身于无穷的变化无常和完全的毁灭状态了，而且因为这样的话，任何一种固定的、因而真实的东西就都会成为不可能的了。


  实际上，在尼采形成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之前不久，他就已经采取了这样一种对作为一条永恒之流的存在者整体的态度。但是，就像我们此间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这个思想乃是真正的信仰，是在作为被固定之物的真实之物中的本质性持守，那么，这个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也就把永恒之流固定下来了；于是，这个最后的真理现在就将被吞食了（参看尼采作于1881年的第一批计划）。[70]由此出发，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尼采在那里要以如此强调的方式来谈论“吞食”。相反地，关于永恒的万物之流及其毁灭性本质的学说，现在已经被克服掉了。根本上，轮回学说一经出现，尼采的“赫拉克利特主义”就是一件十分特别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要来提一下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时期做的一则笔记（第723条），其中就十分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


  
    “我教你们对永恒之流的解脱：这条河流总是一再流回到自身之中，而你们总是一再作为相同者踏入同一条河流”。

  


  尼采这句话是对希腊哲学中表达出来的一个思想的有意反动；这个思想与赫拉克利特相联系，也就是说，是与某种对赫拉克利特学说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依照这个思想来说，由于河流在不断地流动和流失，我们就决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71]与之相反，尼采的学说却自称为“对永恒之流的解脱”。这并不意味着对生成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僵化，而是要摆脱单纯无穷的“永远如此”。生成（Werden）作为生成被保存下来，但却要把持存性置入生成之中，以希腊方式来理解，就是要把存在（Sein）置入生成之中。


  即使在尼采这里，存在者整体也是一条河流，一种生成意义上的流动。然而，在这种生成中，相同者的轮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正是这种轮回首先规定着生成之特征。在尼采那里，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关于人们所谓“无限进程”的特定观念。“一个无限进程根本上只能被看作周期性的”（第727条）。对于一个有限的世界来说，只要它现在始终还在“生成着”，那么，在现实时间的无限性中，唯一可能的发生方式就只能是一种轮回、一种循环。在这里，我们不能这样来设想，仿佛各个个别的事件是以某种外部方式被排列和串连在一起的，然后它们就一味地在一个空洞的循环中打转了；而不如说，每一个事件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是来自整体的一个回响和对整体的一个和声。


  
    “——你不知道吗?在你的每一个行动中，一切发生过的东西的历史都得到了重演，都留下了缩影”。（第726条）

  


  乍看起来，仿佛尼采的轮回学说把一种无度的和完全的漠然无谓状态带入一切存在者和人的所有行为中了；但事实上，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却是要把最高的清晰性和决断力带入每个瞬间的存在者之中。


  所谓轮回思想使一切存在者都变得漠然无谓了，这乃是一个假象。但这个假象却如此强烈地扰乱着尼采，使得他不得不严肃地仔细思考轮回学说的后果了：


  
    “对这个学说的后果的畏惧：也许最优秀的一类人会毁灭于此，而最糟糕的一类人会把它接受?”（第729条）

  


  最糟糕的一类人会接受这个学说，保持这个学说，用这个学说去论证，存在者已经进入普遍的漠然无谓和随便任意的状态中了。而且这乃是一个学说的后果，这个学说事实上力图成为最大的重负，并且力图使人超越平常状态。但由于上面这个假象是消除不了的，而且由于它总是作为最纠缠不休和最顽固不化的东西突现出来，所以，它也将暂时支配着我们把这个学说持以为真的方式：


  
    “那个冷酷的没有许多内在需要的无赖恶棍首先将含笑注视着轮回学说。最普通的生命本能会首先表示赞同。一个伟大的真理最后为自己赢得最高的人：这乃是真诚者必须承受的痛苦”。（第730条；参看第35条）

  


  通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时期明确地思考轮回学说的为数不多的几则笔记，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些笔记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尼采以少数几个句子和若干清晰地提出来的问题，极其简洁地道出了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在这个最沉重的思想中，尼采的思想创作有了一个最大振幅的钟摆，这个钟摆保证了他的思想创作不断朝着中心努力，并且使之在一切追问和求索的激动中获得了那种习惯于承受痛苦的胜利者的明朗安宁。尼采也在有关这个学说的可能作用问题方面获得了这样一种安宁和平静。


  
    “最伟大的思想往往最慢最迟发挥作用！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不朽信仰的一个替代品：它能使追求生命的善良意志增长吗?


    也许它不是真实的：——但愿他人会与之搏斗！”（《全集》，第七卷，第398页；1883年）

  


  从最后这个评论中，人们会推断出一点：尼采本人已经对他这个思想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不再严肃对待这个思想了，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可能性来把玩了。这或许是十分肤浅的想法。当然，尼采对这个思想是有怀疑的，正如他对每一个重要思想都有怀疑一样，因为这就是他的思想风格。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说：喏，他自己都不把这个思想当真了。相反地，我们倒是必须从中得出一点：他严肃地对待了这个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使这个思想经受他的追问，对它进行考验，如此这般地找到他自己的思考，并且使自己认识到以下事实：这里要思考的东西的本质要素乃是可能性。他所谓“也许它不是真实的”，就十分清楚地道出了这种可能性特征。尼采只知道人们必须与之搏斗的那些思想。而另一个问题始终是：尼采是不是这个思想的主人和战胜者，或者，是不是首先还必须有他人来与之搏斗?


  



第21节 《强力意志》时期（1884—1888年）的几则笔记


  在随后几年中（1884—1886年），尼采还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其他各篇以及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构造作了若干个计划。在这里，轮回思想往往也处于尼采思想的核心部位。而他所做的一个新的形态构造的主导观念乃是关于作为“决定性时间”的“伟大的正午”的思想。（《全集》，第十二卷，第419条；1886年）


  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事实情况，知道尼采在1886年前后做的这些计划。这事非同小可。以往的尼采解释工作对于轮回学说的态度普遍地不稳靠，往往动摇不定，无所适从。正因为这样，最近人们又形成了一个错误看法，人们说：当尼采着手计划和起草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时，他就已经使轮回思想——它无非是尼采的个人信仰自白而已——完全退出他的思想舞台了。但实际上，尼采在1884年结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写作后，就开始忙于另一部著作的计划，这部著作是要系统地把他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描述出来。自1884年直到其创作生涯结束（1888年底），其间虽有过中断，但尼采全神贯注的工作就是这部著作的写作了。


  根据我们上面听到的一切情况（关于尼采这个“思想中的思想”以及他从1881年以来对这个思想的掌握过程）来看，倘若这部主要哲学著作的计划并不是由永恒轮回思想来支撑和贯通的，那就一定显得令人诧异了。无论如何，我们上面对尼采作于1886年的一个计划的说明至少确定了一点：永恒轮回思想同样也构成了这个时期尼采思想的中心。如若没有这个思想或者放弃了这个思想，尼采在这个时期该如何来准备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呢?尼采在《善恶的彼岸》（1886年）第56节中做的第三次传达表明：轮回思想不仅没有被放弃，没有作为个人信仰自由而被撇在一边，而倒是在一次新的冲击中被提升到它的可思性之极致和顶点上了。我们还能要求什么更强有力的证明呢?尼采这个全新的尝试，这个与他在主要著作上的最有活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全新尝试，不也与这个主要著作的主题有着最内在的一致性吗?为了表明尼采在1886年前后仍具有永恒轮回的思想，即使我们仅仅具有上面举出的证据，那也已经足以揭露那种认为这个思想已经在尼采那里隐退的错误看法了。但尼采在1884—1888年间思考和记录下来，而没有传达出来的东西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这个时期未出版的材料数量极大，现在分布在大八开本版《全集》的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中。但我们必须立即补充一句，假如可以谈论一种以西方思想的基础问题为引线的解释，[72]亦即一种争辩的话，那么，这些材料的分布形式是引人误入歧途的，也彻底地误导了人们对尼采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哲学的解释。这种误导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一个已经过于不言自明地被人们接受的事实。


  尼采死于世纪之交。尼采“遗稿”的编者们此后做了多种努力，试图根据尼采的笔记把他在最后的创作时期计划好的主要著作拼凑起来。编者们大体上是根据尼采本人的那些计划来做这项工作的。有时候——应当强调一下，只是有时候（即1886—1887年间）——尼采也为他的主要著作设计了一个标题，就叫《强力意志》。在1887年出版的《论道德的谱系》（《全集》，第七卷，第480页，第27条）一书中，尼采甚至特地用粗体字指出了他这部主要著作的这个标题，同时还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对之作了预告。然而，我们知道，尼采不仅没有出版他这部主要著作，而且也从来没有像他所愿望的那样把它构造为一部著作的样子。它也不是一本半途而废之作，而只是一些零散的断编残简而已。


  然而，甚至“断编残简”这个说法也是会误导的，因为我们在其中也辨认不出裂口和接缝之类的东西，一些直接指向其他相关片断的裂口和接缝；要不然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片断串连起来了。我们之所以辨认不出这些东西，显然是因为其中找不到一个彻底构造好了的结构，可以使那些零散的笔记获得合适的固定位置。


  自从尼采遗稿编者们出版了一部名为《强力意志》的书之后，人们就错误地认为尼采有一部叫《强力意志》的著作，而且还是他的一部主要著作。而事实上，这所谓的著作无非是对尼采作于1884—1888年间的一些笔记的随意挑选而已，那时候，强力意志的思想只是偶尔地在尼采那里显露出来。而且，即便关于这个事实，我们首先也还须问一问：强力意志的思想是以何种方式显露出来的，是为什么显露出来的。编者们的挑选工作诚然是在尼采十分粗略的计划中寻求一个线索。而现在，这种随意挑选却从一开始就预先规定了人们对尼采这个时期的哲学的理解。于是，尼采真正的哲学在所有描述者那里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强力意志的哲学”。《强力意志》一书的编者们固然比后来的利用者和描述者做了更为仔细的工作，但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永恒轮回学说同样在尼采的这些笔记中起着某种作用；相应地，他们就把这些笔记嵌入他们自己对尼采遗稿的编排中了，而且是以尼采本人的一个计划为依据的。


  现在，尼采有了一部以《强力意志》为标题的“遗著”——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应当怎么看呢?我们必须以一些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来反对这个事实。而我们所谓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如下三个：


  其一、尽管自己作了预告，但尼采本人从未创作过这部著作本身；


  其二、尼采随后甚至放弃了这个以《强力意志》为主标题的计划；


  其三、第二个事实与第一个事实是毫无联系的。


  因此，为了全面彻底地评判尼采生前没有公开的1884—1888年期间的思想，《强力意志》一书是不能成为标准的。尼采关于主要著作的计划并不就等同于《强力意志》的计划。而不如说，以《强力意志》为标题的著作计划只不过是尼采就其主要著作所做的工作的一个过渡阶段。但只要“强力意志”一词意味着尼采思想中出现了某种“全新的和本质性的东西”，某种在时间上看来只有在尼采经验了永恒轮回思想之后才出现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追问一下“强力意志”与“永恒轮回”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是“强力意志”这个新思想使关于永恒轮回的学说变成多余的了?抑或，后者是可以与前者达成一致的?甚至，轮回学说不仅可以与“强力意志”思想达成一致，而且构成了后者的唯一的和真正的基础?


  与我们现在做的描述相应，我们必须努力来确定尼采在1884—1888年间的手稿范围内关于轮回学说所讲的内容，而不受由编者们编排起来的《强力意志》这部“著作”的影响。由于我们看不到这些“遗稿”的直接的、原本的样子，所以，我们还只得依靠那个由编者们制作出来的翻版。不过，我们是不难摆脱掉这个翻版的。所有重要的笔记都被收入《强力意志》这本书中了（《全集》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第十六卷的“附录”（第413—467页）也为我们提供了全部的计划和计划提纲，它们是尼采在谋求其主要著作的努力中所做的一些设计——而他这种努力的过程是我们不能确定的了。


  鉴于尼采在他这个最后的创作时期里所做的未公诸于世的材料和计划，我们在此提出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着眼于尼采对轮回思想的记录，一种对他在1884—1888年间关于其主要著作的计划的检验将显示出什么?


  其二、尼采在这个时期关于轮回学说本身所做的表述说了些什么?


  这样一种检验的第一个结果是下面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轮回思想普遍地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由于这个思想是要掌握一切，所以它能够，甚至必须也在变化多端的计划中占据不同的地位，显示出不同的形态。它因而总是根据其描述方式、以不同而又统一的方式承担和引导着整体。如此这般的情况，可以通过一种细心的检查来加以明确地证明。毫无迹象表明，永恒轮回这个基本思想在此已经隐退了。


  这样一种检验还得出了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轮回思想在尼采“未来哲学”之结构中所具有的各种不同地位指示着这个思想本身的本质。不仅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始终必须根据个体之决断的创造性瞬间来进行，而且这个思想作为生命本身所含的思想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一个紧急关头（Krisis）。


  轮回思想是在何种程度上并且以何种方式在尼采这些计划中明确地显露出来的?我们首先要着眼于这个问题来探究尼采的这些计划。


  第一个计划（《全集》，第十六卷，标号为第413条）并不属于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因为它是尼采在1882年做的，完全符合《快乐的科学》的思想范围。从第二个计划开始，才是尼采在1884—1885年间作的一些计划和草案。在这个时期，尼采多次明确地——主要在书信中——谈到他的“哲学”的扩建，谈到他的主要著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这部主要著作的前厅。[73]我们发现，尼采这个时期关于其主要著作的计划是栩栩如生的，而一部以《强力意志》为标题的著作就无迹可寻了。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标题倒是“永恒轮回”，出现在1884年的三个不同计划中；或者是“正午与永恒——一种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1884年）；或者，后面这个副标题变成了主标题：“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1884年）。


  与之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尼采作于1885年的一则笔记：“强力意志——关于一切发生过程的解释尝试”。其前言声称要讨论“咄咄逼人的‘无意义状态’”以及“悲观主义问题”。这样一来，这整个计划虽然并没有谈论永恒轮回本身，但还是被归入这个思想范围内了。只消我们讨论一下轮回学说的“领域”，我们就马上能理解这一点。从这个计划中我们只能得出一点：关于强力意志的问题被纳入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中了。永恒轮回的思想先于其他一切思想；它之所以要在前言中被讨论，是因为它有贯通一切的作用。


  然而，在1884年，尼采也许已经完全清楚了，强力意志乃是一切存在者的普遍特征；但就在这一年作的第二个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之联系的一个重要提示。这个计划的关键思想落在第五点上面，题为：“永恒轮回学说是最强大之人手中的锤子”。在这个思想中的思想被思考、亦即被吞食之际，它就把这个思想者带向最高的决断，以至于他成长起来，超出了自己，这也就是说，他才得以控制住自己并且意求自身——他于是才作为强力意志而存在。


  为了在一部主要著作中构成他的具有上述计划的哲学，尼采现在就要完成一种对作为强力意志的一切发生过程的解释。这种考察是本质性的，而且对尼采来说，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深入到了中心部位，一个规定一切存在者本身的中心。永恒轮回学说并没有受到排斥，其意义也并没有受到贬低；而毋宁说，这种学说倒是被提升到了最高境地，因为尼采力求通过“对一切发生过程的解释”尽可能周密地在所有方面保证这个学说的主要结构。在另一些作于1885年的笔记中（《全集》，第十六卷，第415页），尼采清楚地道出了他对于现在处于其工作的首要地位的强力意志的理解：“强力意志乃是我们要达到的最终事实”。


  倘若我们只想考虑上面这句话，然后就来思索什么是永恒轮回，我们就一定会看到，尼采这里说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两个在几重意义上完全不同的东西。永恒轮回并不是一个最终事实，而是“思想中的思想”。强力意志并不是一个思想，而是一个“最终事实”。后者既不能排斥前者也不能替代前者。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尼采本人没有进一步提出来的问题：在作为“最沉重的思想”的永恒轮回与作为“最终事实”的强力意志之间的这种区分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呢?只要我们没有回溯到这个具有奠基意义的领域进行追问，我们就还停留在字面上面，就还会陷于一种对尼采思想的肤浅清算中。


  但对尼采作于1884年和1885年间的那些计划的考查却清楚地表明：他计划进行整体描述的哲学乃是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而为了构成这种哲学，他就必须进行一种对作为强力意志的一切发生事件的解释。尼采越是想着要对自己的哲学作一种总体描述，对作为强力意志的一切发生事件的解释就越急迫地成为他的主要任务了。因此，“强力意志”这个词就进入他所计划的主要著作的标题中了。不过，这部主要著作的整体仍然完全是由永恒轮回思想来承担和决定的；这一点是如此清楚，差不多是不值一提的事情了。


  1886年的那个计划有如下标题：“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其中的副标题道出了对强力意志的沉思真正必须完成的事情，即：重估一切价值。所谓价值，尼采理解为生命的条件，亦即生命提高的条件。“重估一切价值”意味着：为生命（即存在者整体）设定一个新的条件，通过这个条件，生命将重新回到自身，也就是说，生命将受到驱迫而超出自身，并且因而才可能处于其真实的本质中。所谓重估，无非就是那个最大的重负（即永恒轮回思想）所要完成的事情。因此，这个副标题（它表明强力意志具有何种广大的联系）同样可以有1884年那样的叫法：“一种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全集》，第十六卷，第414页；第5条）。


  为了充分地证实我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举出尼采作于1884年的一个计划（《全集》，第十六卷，第415页；第6条），题为“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上面提到的1886年的那个计划作了一种划分（分为四篇）。后来尽管有各种变化，但这种四分法一直保持到1888年底。我们现在只来关注一下其中第一篇和第四篇，它们其实有着包含整体的作用。在第一篇“危险中的危险”中，问题重又指向那种咄咄逼人的“无意义状态”——我们也可以说，重又指向这样一个事实：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它们的重力。变得紧迫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把一种新的重力带入存在者之中。这个“危险中的危险”必须由“思想中的思想”来祛除。第四篇的标题是“锤子”。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什么，但我们或许可以从1884年的第二个计划中（《全集》，第十六卷，第414页）清楚地读出它的意思；在那里，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最后一节被叫作：“永恒轮回学说是最强大之人手中的锤子”。取代“锤子”这个标题，这个第四篇或许也可以有“关于永恒轮回的学说”这样一个标题（参看对第四篇的解释；《全集》，第十六卷，第420页）。


  在接着的1887年至1888年初，尼采为其主要著作所做的那些计划显示出一个完全统一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时期，尼采在强力意志方向上的思想工作达到了它的极致。而在这个时期里轮回学说的情况又如何呢?该学说也总是出现在这些计划的第四篇（即最后一篇）中。这里在描述中处于最后的东西，按照实事和论证联系来看却是最先的，是自始至终贯穿全体的东西，因为在描述方面，这个东西只有到最后才能显示出它的全部真理性。但这个最后位置还显示出别的某个东西，即：这个“学说”决不是一种“理论”，它不能被当作某种关于世界起源的假设，不能被当作科学说明来利用，而不如说，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将彻底改变生活，并且因此建立起新的教育标准。


  着眼于轮回思想的这个具有转变作用的决定性的和分离性的特征，第四篇的标题甚至也包含在这个时期的具体计划中。在1887年3月17日的计划中，第四篇的标题叫作“风纪与培育”；编者们把这个计划视为尼采关于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的基础。接着在1887年夏天作的计划的第四篇题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一个预言）”。在紧接着的计划中也有一个相应的标题：“征服者与被征服者”。


  诚然，若按照粗略的字面意思来读解，在上面这些标题中是找不到关于永恒轮回的什么说法的。但人们甚至用不着对这个思想有多少了解，就立即能通过这些标题回想到一点，即这个最沉重的思想使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否定处于分裂状态中的生命，回避这种生命，借此使我们自身被它的车轮辗碎，因而成为被征服者，还是肯定这种生命，从而成为征服者。“一个预言”这个补充清晰地指向轮回学说（作于1884年，《全集》，第十六卷，第413页）。此外，1887年3月17日的计划有一个更详细的稿本（作于1887年底；《全集》，第十六卷，第424页），它明确地把“永恒轮回”这个题目立为第四篇的第一标题。接着的两个章节是“伟大的政治”和“我们的生命药方”。不过，为了说明即使在强力意志占优先地位的时期里，尼采也没有削弱轮回学说在整体中的中心地位，最为清楚的证据在于：第一篇讨论的是欧洲虚无主义及其起源，而第四篇是作为第一篇的克服和反动而得到思考的。


  虚无主义是一切重力从万物中逐渐消失的事件，是重负缺失的事实。但是，只有当这种重负缺失在对一种新重负的追问中得到揭示之际，它才成为可经验的和可明见的。由此看来，对永恒轮回思想的思考，作为持续不断地要求决断的追问，就是虚无主义的完成。这样一种思考结束了对这个事件的掩盖和涂盖，而这样一来，它同时也就成为向最大的重负的新规定性的过渡。因此，永恒轮回学说是“关键”点，是已经变得无重力的时代与寻求新重力的时代分水岭。它就是真正的紧要关头。[74]在这个意义上，考虑到他在强调“强力意志”时作的那些笔记，尼采说（《全集》，第十六卷，第422页）：“永恒轮回学说：作为它［即虚无主义］的完成，作为紧要关头”。


  即便是1888年春季和夏季做的那些计划，也就是尼采最后创作时期的那些计划，尽管有一些变化，但还是清楚地显示了同样的特征，因为它们每每都是以作为顶峰的永恒轮回思想为指归的。这时候，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往往有了变化，诸如“改过自新者。他们的锤子‘永恒轮回学说’”（《全集》，第十六卷，第425页）、“解脱不确定性”（第426页）、“未来的疗救术”（第427页）。对尼采来说，“疗救术”作为“艺术”是一种价值，亦即由强力意志设定起来的一个条件，而且是“生命提高”的条件。“未来的疗救术”是这个条件，它今后将把存在者整体规定为重负。为了使这个条件发挥作用，首先必须有一个“更强壮的人的种类”在此存在。


  在尼采作于1888年秋季的那些最后计划中，作为主标题的“强力意志”又消失了，让位给一直作为副标题的“重估一切价值”了。这时，第四篇的标题成了“解脱虚无主义”、“狄奥尼索斯——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


  我们上面对尼采的计划所做的考查看起来似乎完全是表面的，其实却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在尼采所计划的对其哲学的传达的结构当中，哪里是适合于描述轮回思想的地方?


  如果这个学说是“紧要关头”，那么它就必定有两个对立面。一方面，在重负问题表现为关于一切以往重力之消失的问题的地方，这个学说必须获得一种传达。而另一方面，这个学说又必须在新的重负本身被置入存在者之中的地方得到展开。


  尼采著作的编者们，试图把尼采从“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直到最后的著作编辑出版的人们，已经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正确的眼光。因为在他们编排起来的《强力意志》一书范围内，他们把尼采遗稿中出现的有关轮回学说的段落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第一篇“欧洲虚无主义”的第一章第四节“紧要关头：虚无主义与轮回思想”，第55条和第56条（《全集》，第十五卷，第181—187页）；另一部分在第四篇“风纪与培育”，作为整部“著作”的结尾：“永恒轮回”，第1053—1067条（《全集》，第十六卷，第393—402页）。的确，对于这种划分，在尼采的计划草案中是有一些清晰的指示的。第一篇所讨论的关于虚无主义和轮回思想的问题，要求我们另作探讨。[75]因此，让我们现在简短地讨论一下被编在第四篇中的文字。而且，我们依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1884年至1888年之间的笔记中，还在何种程度上显示出对这个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以及这种发挥采取了哪个方向。


  如果我们把这些段落与《快乐的科学》时期的段落（《全集》第十二卷）作一粗略的比较，并且把它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道出的学说内容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感到，其间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无论是在这个学说的“证明”方向上，还是在这个学说的“作用”方向上，我们都看到了这些相同的沉思。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敏锐地留神观看，并且预先考虑到，这些笔记的写作时期正是尼采一再寻求重新思考和构成自己的哲学整体的时期，那就有另一幅图景显示出来了。而要认识到这一点，先决条件却是：我们不接受现有版本中给出的十五个段落的次序，而是要根据时间顺序对它们作一次重新安排。在现有的编排中，这些段落是乱七八糟地通过掷色子排列起来的，第一个段落是1884年作的，最后一个段落（同时也是结束整部著作的段落）是1885年作的，而它前面却是一个更后期的作于1888年的段落。首先让我们把这些笔记的时间顺序确定下来。1884年作的笔记有：第1053条、第1056条、第1059条、第1060条；1885年作的笔记有：第1055条、第1062条、第1064条、第1067条；1886/1886年间作的笔记有：第1054条；1886/1887年间作的笔记有：第1063条；1887/1888年间作的笔记有：第1061条和第1065条；1888年作的笔记有：第1066条；在1884年至1888年之间，难以准确地确定时间、但按笔迹来看也许作于1884/1885年间的笔记有：第1057条和第1058条。


  因为我们在对尼采基本思想作真正的争辩和解释时必须追溯他所做的最后表达，所以，让我们现在且把对上面刚刚指出的这些段落的进一步探讨工作搁一搁。只有一个本质性的情况是我们立即就要强调一下的。尼采比以往更清晰地谈到轮回学说的“前提”，而且谈到“理论的”和“实践的”前提。这首先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如果永恒轮回学说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学说，那么，它本身就不能再有什么前提了。相反地，它本身必须成为其他一切思想的前提。或者，尼采这个说法或许已昭示着，他虽然没有放弃轮回学说，但取消了它的根本性意义，并且把它退回到一个次要地位上了?对于这一点，只有当我们知道尼采所谓的“前提”是什么意思时，我们才能加以裁定。尼采没有直接道出此点，但根据他所做的暗示以及他的思想的总体方向，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他所谓“前提”指的是作为一切存在者之普遍相态的强力意志。在这里，轮回思想明确地是从强力意志角度得到思考的。因此，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推断说，轮回思想被归结于强力意志了。不过，这样一种推断或许是十分仓促和浮皮潦草的。


  但即使情形若此——即使强力意志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前提——，我们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强力意志是排斥永恒轮回学说的，因为两者是不能调和的。这里或许倒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强力意志要求着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不过，从我们对尼采这个时期的计划的综观中可以得出一点：无论在哪里，轮回学说都没有受到抑制，它处处都保持着它的决定性的地位。所以，只还有一个问题：作为存在者之普遍相态的强力意志与作为存在者整体之存在方式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两者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如果说强力意志被尼采设定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前提”，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尼采是如何理解这里的“前提”的?对于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尼采有一个清晰的和理由充分的概念吗?实际上，对于我们这里指出的还有待思考的关系，尼采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更没有什么概念性的认识。


  强力意志可能以下述三个方式成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前提”：


  其一、如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根据作为世界整体之力量特征的强力意志来证明。在这里，强力意志就成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认识基础；


  其二、如果永恒轮回只有在存在者本身具有强力意志之相态时才是可能的。在这里，强力意志就成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事实根据；


  其三、如果存在者之相态（存在者的“什么”、quidditas［什么性］，essentia［本质］）为存在之方式（存在的“如何”和“如此”，existentia［实存］）奠定了基础。[76]


  只要上述的存在者之相态与存在之方式之间的关系依然处于不确定状态中，那么也就有相反的可能性，即：存在者之相态倒是源出于存在之方式的。


  通过一个决定者与一个被决定者的联系、一个建基者与一个被建基者的联系，上述关系是不可能得到规定的。为了规定这种关系，我们还需要先行一步，探讨一下存在之本质的本质来源。


  不过，随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已经抢先进入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之关系的解释和规定工作的关键步骤之中了。而对于尼采本人来说，恰恰在他最后的创作时期里，这种关系作为一种模糊的、对他来说无法解决的关系是多么强烈地构成了他思想中真正的焦虑不安，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似乎表面的情况来加以判断。根据现在的文本秩序，《强力意志》整部“著作”的结尾一段（第1067条）的现有形式是对一个更早的文稿的改写（《全集》，第十六卷，第515页）。针对“而你们也知道‘世界’对我来说究竟是什么吗?”这个问题，尼采在第一稿中回答说：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是曾在之物的回归意愿和达到必然存在之物的出离意愿。在第二稿中则说：“这个世界就是强力意志——而且此外一切皆虚无！”


  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我们已经多次碰到过的问题：我们是否只想固执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两者之间的字面上的表面区别?或者，我们是否知道，只有当我们尝试思考一种哲学所说的东西时，我们才能把握这种哲学?无论如何，我们上面提到的改写表明，强力意志与永恒轮回是共属一体的。要不然，尼采有何理由用一方来取代另一方呢?但是，倘若在尼采的最严格和最内在的意义上，强力意志本身不外乎是向曾在之物回归的意愿和达到必然存在之物的出离意愿，那又会怎样呢?倘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发生过程无非就是强力意志，亦即就像尼采对这个词语的理解那样，而不同于某种关于“政治”的观点对它的编造，[77]那又如何呢?倘若这样的话，把存在者标识为强力意志，就只不过是对一种原始的和先行的筹划的彻底展开，也就是把关于作为相同者之永恒轮回的存在者的原始而先行的筹划彻底展开出来了。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从强力意志出发才能够认识什么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此而言，强力意志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前提”。因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实际上是强力意志的根据和本质，所以，强力意志就能够被设定为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本质的洞察的基础和起点。


  不过，即使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这样一种本质一体关系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们也还处于哲学理解的开端处。因为在此突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和强力意志及其一体性意义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以这种方式来到思想面前的，那么，这里究竟是要思考什么呢?它将如何被思考呢?


  因此，我们对尼采关于轮回学说所传达出来的方面和保留起来的方面的概括了解就结束于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必定会成为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将使我们达到对我们所谓的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理解。这样一种关于轮回学说之形成过程的概括了解本身已经是一种眺望，眺望了这个学说是如何进入其哲学整体之中的；而这种眺望也就是对尼采哲学整体的不断展望。所以，我们必须一再地超越一种单纯的报告，通过问题来揭示进一步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就在默然无声中做好了准备，可以来探讨我们接着必须解答的那些问题了——那就是关于轮回学说的形态和领域的问题。


  



第22节 轮回学说的形态


  在我们尝试规定轮回学说具有何种形态之前，我们还须追问一下：它究竟有没有一个形态。因为，如果说我们前面的综合考察已经说明了某个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学说的多形态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个学说的无形态性和非完成形态。但是，我们所谓这个学说的形态是指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追问这个学说的形态呢?倘若这个学说的形态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编排而已，也就是按照有关最大可能的作用或者最为容易的可理解性的某些观点把这个学说的句子和段落编排起来，那么，关于该学说的形态问题就还只有等而次之的意义。然而，我们追问其形态，乃是为了在一种初步的综观之外洞察到这个学说的其他一些更为本质性的东西。


  所谓这个学说的形态，我们理解就是通过这个学说本身的真理而预先确定下来的这种真理的内在结构。这个学说的真理的结构并不是指对命题之间的论证顺序的记账式安排，而是指把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Offenbarkeit）嵌入到存在者本身之中，使得存在者本身首先通过这种敞开状态而显示出来、嵌合起来。尼采的学说具有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么?这个问题是不能直接解答的；尤其是因为如此这般被理解的形态，即使对它的描述并没有完成，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如果一个形态始终包含着一个规定基础，借助于这个规定基础，一种真理就把自己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如果这样一来，一个形态就只有根据一种基本立场才是有可能的，而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为尼采思想预设了这样一种基本立场，那么，在尼采的哲学中，使一个形态成为可能并且要求着这个形态的那个东西就将活跃起来。


  稍事回顾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特有的真理法则是如何处处在尼采思想中显示出来的，至少是间接地显示出来的。这一点可以明见于以下事实：人们对这个学说的所有刻画都想把这个学说列入流行的观念中，都没有抓住这个学说。我们是否在这个学说上区分出一种“自然科学的”内容与一种“伦理学的”意义，或者更进一步，区分出一个“理论”方面与一个“实践”方面，我们是否用今天更受欢迎的、但并非更清晰的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与“实存论的”诉求之间的区分来代替上面这种区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都乞灵于一种两面性，而这两面中的任何一面本身都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增强了的、但没有得到承认的难堪处境的标志。这个学说中本质性的东西和特有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被开放出来，而是立即被运用到其他早就常用的、并且被用滥了的观念方式中去了。那些重又在不同方向上被提出来的在对这个学说的“诗歌”描述与“散文”描述之间的区分，或者在这个学说的“主观的”方面与“客观的”方面之间的区分，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从这个尽管还不确定地和不可靠地被经验的学说出发，觉察到上述解释角度是大成问题的，阻挡了我们的洞察目光，那么，我们就已经赢得了某种重要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乃是我们对形态的追问的首要意图。


  我们放弃了上述令人舒适的观念领域，这种做法的最初后果将是：我们会努力去赢获一个视角，从这个视角而来，这个形态或者首先是形态法则的规定基础就开始向我们闪现。但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这个视角呢?它只能从一种对尼采哲学整体的先行洞见中产生出来，而且，这种先行洞见是要见出这个整体本身是依照本身的法则而要求获得它本身的形态的。我们在哪里碰得到这种要求，这种冲击和反冲呢?答曰：在尼采谋求其“主要著作”的努力中。尼采那些计划的动摇不定必然显示出他坚持了什么，摈弃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其中必然昭示出尼采思想的全部焦虑不安所围绕的那些中心点。


  尼采在寻找形态时的全部焦虑不安围绕着三个相互影响的中心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标题上见出这三个中心点。这三个标题相继被尼采选定为他所计划的那部著作的主标题，而每个标题同时又没有排斥当时被排除掉了的其他两个标题。这三个标题就是：永恒轮回、强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这三者的结构，而且是通过这三者本身而预先确定的结构，就是那个形态，就是我们所寻求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正在寻求自身的形态。所有这三个标题都意指着尼采哲学的整体，而没有一个标题能完全道出这个整体，因为这种哲学的形态不是用一根绳子就能缚住的。


  尽管一开始我们还完全不能着手进行一种对那个结构的清晰勾画，也即对于“永恒轮回”、“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三者在其中同等原始地合为一体的那个结构的勾画，但我们必须确定地假定一点：尼采本人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著作的形态构成的各种清晰可能性。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洞识，那么，那种贯穿在尼采极其多样化的计划中的基本立场的可靠性，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然而，只有当这些计划以及对标题和序号的枯燥排列已经为某种认识所照亮和充实，亦即为某种关于它们要解决的问题的认识所照亮和充实时，它们才能对我们说话。这样一种认识是我们所没有的。要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大抵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或许我们的尝试，即通过一种对计划的比较寻找它们的构成法则的尝试，还停留在一种矫揉造作的做法中；它自以为能够从外部来确定尼采的“体系”。为了接近我们的目标，其实首先是为了确立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暂时的道路，后者同时能使我们避免陈词滥调的空洞标语的危险。


  我们所寻求的是一种思想的真理的内在结构，亦即作为尼采哲学之基本思想的相同者之永恒轮回思想的真理的内在结构。这种思想的真理关涉到存在者整体。不过，由于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要成为最大的重负，从而就是要对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人（因而也就是我们本身）作出规定，所以，只有当这个思想的真理成为我们的真理时，它才是真理。


  人们或许会反驳说：这原是不言自明的事，而且也是立即可以得出的事，因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是与一切存在者相关的，可见也关涉到我们——作为个别情形，也许作为细微的尘埃，我们也属于存在者并且在其中四处流浪。不过，这个思想本身实际上只有当思想者存在时才存在。因此，思想者乃是比单纯的所思之物的个别情形更多的东西，更是与之不同的东西。前者，即思考这个思想的人，也不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会出现的人。对这个思想的思考有它最本己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思考本身决定着一个历史性的瞬间。惟从这个瞬间而来，在那个思想中所思的东西的永恒性才能显露出来。所以，仅仅以加减方式断定一切存在者都归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领域，就像核桃装在袋子里一样，这样的做法就还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个思想所涵盖的东西，也即它所关涉、贯通因而首次构成起来的那个领域。这个思想的领域需要有一种先行的规定。只有在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中，我们才最有希望洞见到那种结构的真相，即这个思想的真理对自身所要求的、作为其形态的那种结构。


  



第23节 轮回思想的领域：作为虚无主义之克服的轮回学说


  倘若对这个轮回思想的领域的认识也还没有处处与我们相伴随，则我们对轮回思想的思考就还是十分肤浅的，其实就根本还没有对它作出思考。所谓永恒轮回思想的“领域”，我们理解就是那种统一联系，后者决定了这个思想并且使这个思想本身成为决定性的；这个领域指的是这个思想的起源区域与它的支配区域的统一体。我们关于领域的追问应当使这个思想中的思想获得它的规定性，因为它作为最普遍的思想也容易仅仅一般地被思考，而这就是说，它容易以一种流失于普遍性中的不确定的方式被思考。


  诚然，只要“整体”被设想为一个“涵括”一切的区域，则每一种思考存在者整体的思想的领域，都似乎由此得到了清晰的和最终的规定。不过，这个“整体”（im Ganzen）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它更多地会把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掩盖起来，而不是提出和展开这个问题。在“存在者整体”这个命称中，“整体”必须始终被理解为一个疑问代词，被理解为一个值得追问的词语——值得追问的是：这个“整体”是如何得到规定的?这种规定是如何得到论证的?这种论证的基础是如何得到奠定的?因此，在任何情形下，在每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想那里，关于领域的问题都变成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然而，在尼采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须思考另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并非作为一种事后的附加，而是作为对这个思想的可能形态的先行刻画。如果这个思想的确是尼采哲学的基本思想，那么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就触及到尼采哲学的本质核心。从其内在的思想运动来看，尼采哲学乃是一种反动。但也许每一种哲学针对其他任何哲学都是一种反动。[78]不过，在尼采思想中，这种相反的运动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并没有想拒绝它所反对的东西，以便用另一个东西来取代后者。尼采思想意在颠倒（umkehren）。但这种颠倒以及由此形成的反动的目标，并不是过去的或者同时代的任意某个哲学思潮，而毋宁说是西方哲学的整体，只要这种哲学依然保持为西方人历史的一个赋形原则。


  西方哲学的总体历史被解释为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哲学既是我们理解全部后柏拉图哲学的主导尺度，也是我们理解前柏拉图哲学的主导尺度。只要这种哲学为存在者整体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个整体中存在的人设定了某些特定的条件，而存在者就是按照这些特定条件而被烙印的，那么，这个主导尺度就还是决定性的。最初和最后有效的那个东西，因而构成“生命”本身之条件的那个东西，尼采称之为价值（Wert）。真正赋予尺度的东西乃是最高的价值。可见，如果尼采哲学是要成为对上述意义上的全部以往西方哲学的反动，那么，它所针对的就是在这种哲学中设定起来的最高价值。但因为尼采的反动是有颠倒特征的，所以，它在反对最高价值之际就成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了。


  一种具有如此效力和如此诉求的反动，必定同样也是必然的。引发这种反动的东西，是不能以某个任意的有关应当被克服的东西的观点和意见为依据的。这种反动要反对的东西本身必须是值得反对的。因此，在具有这样一种风格的反动中，同时也包含着对进入敌对状态的东西的最大程度的承认、最深刻的严肃对待。这种估价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敌对者的整个强力和意义得到了彻底经验和深思，也就是说，已经彻底地被遭受了。就其必然性看，这种反动必定源起于这样一种原始经验，同时又始终植根于这样一种原始经验。


  现在，如果说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是尼采的真正哲学的基本思想，而尼采的真正哲学本身始终是一种反动，那么，这个思想中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反思想（Gegengedanke）了。而这个思想及其思考的本质又是我们前面所解释的意义上的一种“持以为真”，即一种信仰。因此，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就是一种反信仰（Gegenglaube）了，是整个反动中的基本的和指导性的立场。这种反信仰本身已经植根于一种在以往哲学和一般西方历史范围内的经验，而一种反动的必然性（作为重估意义上的颠倒）就起源于这种经验。


  这种经验是何种经验呢?在这种经验中，何种急迫性被经验为那个使一种转折，从而使一种重估的必然性以及一种新的价值设定成为必需的东西呢?[79]那就是被尼采称为“虚无主义”的西方人历史中的居有事件（Ereignis）。“虚无主义”一词的意思，我们不能任意地根据政治世界观上的某个观念来加以编造。我们必须根据而且仅仅根据尼采本人的理解来加以规定。尼采的整个哲学都植根于并且回荡于他对虚无主义事实的经验；而同时，尼采哲学的目的也是为了首先揭示对虚无主义的经验，并且使这种经验的作用范围变得更显而易见。随着尼采哲学的展开，他对虚无主义之本质和强力的洞识的深度也越来越大，对虚无主义的克服的急迫性和必然性也不断增大了。


  我们上面的说法也已经表明：只有在一种对尼采哲学的基本思想和反思想的同时居有中，我们才能思考虚无主义概念。因此也可倒过来说：这个基本思想，亦即永恒轮回学说，只有根据对虚无主义的经验和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认识才能得到理解。于是，为了穿越这个最沉重的思想的全部领域，认清其来源区域和支配区域的一体性，我们就必须同时把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刻画与对这个思想的内容及其传达方式的刻画联结起来。


  根据字面意思，我们可以说虚无主义是一个关乎nihil即虚无的事件，或者一个学说。从形式上讲，虚无是对某物（Etwas）的否定，而且是对任何某物的否定。一切某物构成存在者整体。对虚无的设定就是对存在者整体的否定。因此，虚无主义就包含着一个已经被道出或者未曾被道出的基本学说：存在者整体是虚无的。但恰恰对这个句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是不是把这个句子当作对虚无主义的表达，尼采或许是踌躇不决的。


  规定存在者整体的是存在。在其一般形而上学（《逻辑学》）的开头，黑格尔表达了如下命题：存在与虚无是同一的。人们蛮可以把他这个命题表达为：存在就是虚无。但黑格尔的这个命题根本就不是虚无主义，以至于在尼采意义上看，它恰恰带有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力求克服虚无主义的“伟大的主动性”（grandiosen Initiative）（《强力意志》，第416条）。凡在“虚无”出现之际，尤其是当“虚无”在与存在学说的本质联系中被命名的地方，人们往往直截了当地谈论虚无主义，进而还悄悄地赋予“虚无主义”一词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色彩，这样一种做法不光是一种肤浅的思想方式，而更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蛊惑宣传。首先，这种蹩脚的办法并没有切中尼采思想，并没有理解尼采思想，无论是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还是尼采自己的虚无主义，都没有得到理解。因为，尼采把自己的思想理解为虚无主义，是由于他的思想经受了“完全的虚无主义”，他是“欧洲第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却已经在自身中彻底经历了虚无主义本身——他在自身之后、自身中间、自身之外都具有虚无主义”（《强力意志》，序言第三节）。


  ［本书下卷将给出一种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深入解释和探讨。］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虚无主义事件，并且考虑到尼采已经以他的思想眼光对作为历史基本事实的虚无主义作了彻底的经验和追问，这时候，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领域——即这个思想的来源区域和支配区域——才会向我们开启出来。这个思想是这样来思考存在者的，即：存在者整体不断地召唤着我们，问我们是否只想随波逐流，或者是否愿意成为创造者，首先是问我们是否想要那些重新成为创造者的手段和条件。


  对虚无主义的认识是多么可怕，同样地，对这个最沉重的思想的思考，以及为那些能真正创造性地思考这个思想的人们的到来所做的准备就是多么艰难。因为最为艰难的事情首先是对虚无主义的辨析，尤其是因为连轮回思想也不再为存在者设想任何最后目标了，因此也具有一种虚无主义的特征。从某个方面看，这个思想把这种“徒劳无功”，亦即一个终级目标的缺失，变成永存不朽的了。就此而言，它就是一个最具麻痹作用的思想。


  
    “让我们想一想这种思想的最可怕的形式吧：此在，如其所是的此在（Dasein），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却无可避免地轮回着，没有终结，直至虚无，这就是：‘永恒轮回’。


    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强力意志》，第55条；1886/1887年）

  


  但如果我们以此方式来思考尼采的轮回思想，则这个思想就只是半生不熟地被思考的，因而根本说来就还没有得到思考。因为我们并没有从其瞬间特征和决断特征方面来把握这个思想。只有做到了后面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穿越这个思想的领域，而这个思想才是尼采心目中的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作为一种克服，这个思想却显然是把虚无主义设为前提了，因为它参与对虚无主义的思考，并且对虚无主义乃至于其极端的终结进行深思。在这样一种理解中，甚至这个轮回思想也必须“虚无主义地”（nihilistisch）得到思考，而且仅仅“虚无主义地”得到思考。但这话现在却意味着：这个轮回思想只能在对虚无主义——作为有待克服者以及在求创造的意志中已经被克服了的东西——的共同思考中得到思考。唯有深入到虚无主义的极端困境中进行思考的人，才能够同时把这个具有克服作用的思想思考为具有急需转折作用的和必然的思想。[80]


  



第24节 瞬间与永恒轮回


  从上面这种思考中得出了何种置身于存在者中间的基本立场呢?我们前面已经听到：缠绕在鹰头颈上的那条蛇，它作为一个圆环，在鹰的大幅盘旋中扶摇直上，这条蛇就是永恒轮回学说中的圆环的象征。关于“论视象与谜团”的描写，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在船上就他与侏儒一道攀登的经过所做的叙述，我们在前面的某个地方中断了描述，并且作了如下说明：查拉图斯特拉接着的叙述，只有到后面才会成为可理解的。[81]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方，可以补上前面被搁置起来的东西了。同时，我们还可以再度彻底思考一下整个故事——有关这个最沉重思想的思考的故事。


  让我们回想一下：查拉图斯特拉向侏儒提出了两个关于出入口之视象的问题。侏儒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确，查拉图斯特拉说，他自己关于这个出入口之视象的关键问题所作的谈论，也即关于“瞬间”的谈论，变得越来越低声下气了，他本人也开始害怕他“自己的思想和内心的想法”了。他自己还没有掌握住这个思想，这意思是说：即使对查拉图斯特拉来说，他的思想的胜利也还不是断然明确的事情。虽然他对侏儒说“不是我就是你！”，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是强者，但他还没有掌握住他自己的强大，他必须首先在争辩中来考验这种强大，从而赢得这种强大。这种争辩针对什么，这个思想中的思想具有何种来源领域和支配领域，我们此间已经作了一些思索。有鉴于此，我们现在可以来解说一下查拉图斯特拉的进一步叙述了：


  查拉图斯特拉越来越接近他最本己的思想，并且越来越对之感到害怕——“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一条狗在附近狂吠”。现在，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周围出现了一条狗，而不是头颈上缠绕着蛇的那只鹰了；而且出现了狗的“狂吠”，而不是山鸟的歌唱。所有这些比喻都是与轮回思想的情调相反的。


  在狗的狂吠中，查拉图斯特拉的思绪“溜”回到他的童年时代。指出童年时代，这就表明我们现在要回到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永恒轮回的思想家的早期历史中去，因此也就要回到这个思想的伟大前史中去——亦即虚无主义的形成和起源史。当时，查拉图斯特拉看到这条狗“把头向上竖得高高的，颤抖着，在最寂静的午夜，这时候连狗也相信有幽灵”。用这些相反的比喻，这个情况得到了更为具体的确定：午夜，是最遥远的时间，它离正午最远——正午则是最明亮、最无阴影的瞬间。“因为那时恰好满月当空，死寂一般，它高悬于房屋上方，静息不动；一轮月霞静静地洒在平屋顶上，仿佛洒在他人的财产上面……”。现在闪烁的不是阳光，而是满月，满月虽说也是一种光，但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光，只是一种真正的闪耀的极端假象，是纯粹的光的幽灵，但它的闪烁已经足以使狗为之惊恐而狂吠了：“因为狗相信有偷儿和幽灵”。但那时候，这个小孩怜惜这条对幽灵感到惊恐而狂吠、大吵大闹起来的狗。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同情之心尤其出现在孩子们身上，因为孩子们还没有看破红尘，就存在者来说他们尚未成年。


  “而当我重又听到这样的狂吠时，它再度使我感到了怜悯”。查拉图斯特拉这话是说，即使他现在不再是小孩了，他也还耽于这种怜悯和同情的情调，并且根据这种情调来设想世界的外观。在这里，尼采是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影射那个时期，那时，叔本华和瓦格纳决定了他的世界。这两位人物用不同方式宣扬一种悲观主义，而且最后都遁入幻灭，遁入虚无，遁入完全的悬浮和沉睡，这种悬浮和沉睡昭示出一种惊醒，只是为了因此能够更好地继续沉睡。


  在此期间，尼采本人已经放弃了一切沉睡和梦幻；因为他已经处于追问状态中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世界对他来说早就已经大成问题了，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更早，在他写作第三个和第四个“不合时宜的考察”即“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时，[82]就已经是成问题的了。在这两部著作中，尼采已经完成了一种解脱，尽管他当时还表现为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代言人，而且怀着最好的愿望想成为这个代言人。但这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清醒。尼采还心不在焉，也就是说，还没有寓于他自己的思想，他必须首先经过这个思想的前史，并且经过那个中间状态——在那里，我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真的找不到摆脱过去的出路，也找不到进入未来的途径。查拉图斯特拉处于何方?


  
    “我是在做梦吗?我究竟醒了没有?忽然我发现自己竟是一个人寂寞地站在嶙峋岩石中间，处于最寂寥的月光下面”。

  


  这种寂寥状态就是1874年至1881年那个时期。关于这个时期，尼采一度写道，他在此间已经达到了其生命的最深极点。但月光下的寂寥仍然有某种独特的光亮，其亮度足以让尼采还能看到某些东西，并且使他变得富有洞察力，尤其是因为他听到了狗的狂吠，他在此间已经能听到那个狗一样的人的悲叹——这个人已经丧失了一切骄傲，只还相信着他自己的信仰，此外再也不相信什么了。


  那么，查拉图斯特拉在这种寂寥的月光下看到了什么呢?“但那里躺着一个人！”这里的重点号特别强调了所看到的东西：有一个人躺在地上，而不是站在那里。但这还不够，“而且，真的，我看到的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一个人躺在地上，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情；人站不起来，不能站着，不能拄着拐杖蹒跚行走，这乃是一种平常的经验；还有，所谓人的情况不妙，这也是通常的悲观主义用变化多端的说法反复讲述的事情了。可是，像查拉图斯特拉现在所看到的人，却是他以往从未见过的。一个躺着的人——但在何种状态中，是何种人呢?“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牧人，他蜷缩着，哽咽着，抽搐着，面貌扭曲变形，他的嘴里挂着一条沉重的黑蛇”。一个年轻人，也就是一个刚刚度过了童年的人，也许就是那个听到狗的狂吠的人，即查拉图斯特拉本人。一个年轻的牧人，一个追求成就和功名的人。他躺在寂寥的月光下面。“莫非他睡着了?那条蛇竟爬入他的喉咙里——它在那里牢牢地咬住自己不放”。


  眼下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足以看清这条“沉重的黑蛇”正是一个相反的比喻，也就是那条缠绕在正午时分盘旋着的兀鹰的颈上、并且轻松地保持在高空中的蛇的相反比喻。这条黑蛇乃是虚无主义的阴暗而单调的、根本上无目标和无意义的东西。它就是虚无主义本身。虚无主义在沉睡着的年轻牧人身上牢牢地咬住自己不放。只是因为年轻牧人还没有清醒过来，这条蛇才有力量偷偷地潜入年轻牧人的嘴里，也就是说，它才可能被年轻牧人吞掉。当查拉图斯特拉看到这个年轻牧人这样躺在那里，他就做了人们在这种情形下经常会做的第一件事：他用劲拽住这条蛇，扯着这条蛇，“——却是徒劳无功！”


  这意思是说：虚无主义不能从外部来加以克服。仅仅用另一个理想，诸如理性、进步、经济和社会的“社会主义”、单纯的民主之类的东西，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从而试图把虚无主义强行拆毁和排除掉——这样做，是克服不了虚无主义的。在这样一种力求除掉这条黑蛇的意愿中，这条黑蛇只会越咬越紧。查拉图斯特拉也立即放弃了这样一种挽救努力。“随着一声大叫”，他叙述道，“它从我嘴里叫了起来”。这是哪个“它”呢?查拉图斯特拉回答说：“我的全部好处和坏处”。查拉图斯特拉的整个本质和整个历史都集中在它身上，并且从中发出呼声：“‘咬住！咬住！’”我们用不着长篇大论就能够相当清晰地说明个中意涵：虚无主义的黑蛇咄咄逼人，使人面临着完全被吞食的危险，有如此遭遇和危险的人必须自己去克服这条虚无主义的黑蛇。一切外部的拽扯和动作，一切暂时的补救，一切单纯的排除、推移和拖延，都是徒劳无功的。在这里，如果人没有亲自咬进去，深入到危险之中，而且不是在任何某个地方盲目地咬进去，那么，一切就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把这条黑蛇的蛇头咬掉，那是它真正决定性的和主导性的部位，是它的显突部分。


  只有当我们把虚无主义的蛇头抓住，虚无主义才从根本上得到了克服；只有当它所设定的以及它从中产生出来的那些理想受到了“批判”，亦即得到了限定和克服，虚无主义才真正地被克服了。但这样一种克服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即：每一个遭受者——那就是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要亲自咬进去，都必须亲自去咬；因为，如果而且只要他只是让其他人来拉扯他自己的黑色困境，那么，一切都还是徒劳的。


  
    “——但那牧人照着我的喊话去咬了，好一口狠咬！他把咬下来的蛇头吐得老远，而自己跳了起来。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牧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了一个变形体，周身透亮，还大笑着！”

  


  这种大笑出于何种快乐呢?出于《快乐的科学》的那种快乐。现在，在我们漫长的道路尽头，我们才认识到——而且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最内在的必然性——，在这部尼采名之为《快乐的科学》的著作的结尾处，尼采首次传达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乃是要从根本上克服虚无主义的一咬。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无非是这个思想的思想家，这一咬也无非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由此可以明见：那个年轻的牧人就是查拉图斯特拉本人。查拉图斯特拉以此面貌直面自身，他必须以其全部本质的整个力量大声对自己呼叫：咬住！在查拉图斯特拉向船夫（即探索者和尝试者）做的叙述快结束时，他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谁是那个牧人，其喉咙里竟有一条蛇爬了进去的那个牧人呢?”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说：他就是查拉图斯特拉，是永恒轮回思想的思想家。只有当查拉图斯特拉已经克服了狂吠的狗和黑色的蛇的世界时，他才会受到他最本己的动物们（即鹰和蛇）的尊敬。只有当查拉图斯特拉已经经受了病痛，只有当他已经得知，这条使我们窒息的黑蛇属于知识本身，而这个知识者也必须对付得了作为一种必然性的卑鄙小人身上的这种厌恶，这时候，他才成为一个痊愈者。


  现在，我们也才认识到了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中的两段文字的内在一致性。现在我们才懂得，当动物们想用美好的话语和调子在他面前弹奏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美好琴曲时，为什么查拉图斯特拉竟反驳它们：“对人的巨大厌恶——它使我窒息，潜入我的喉咙中，而这就是预言者所预言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是值得的，知识是令人窒息的’”。谁若觉得永恒轮回思想是一种老调子，他就属于那些人，他们由于真正的知识“令人窒息”而偷偷从这种知识那里逃之夭夭了。因此，在“痊愈者”一节中，明确地与“论视象与谜团”一节相关，在尼采开始反驳动物们的琴曲的那个段落里，我们看到了下面这样的句子：


  
    “哦，你们这些爱开玩笑的家伙和手摇风琴啊！查拉图斯特拉答道，又笑了起来，你们完全知道在这七天之中完成了什么事——


    ——还有，那怪物是如何潜进我的喉内而使我窒息啊！但我毕竟咬断了它的头，并且将之吐得远远的。


    而你们——你们已经把这些编成了一支动人的琴曲么?我却躺在这里，刚才这一咬一吐还让我累着，我为赎救自己而依旧病着。


    而你们却一直在袖手旁观?”

  


  这样，对我们来说，“论视象与谜团”与“痊愈者”这两段文字就靠拢在一起了，而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它们在著作中的位置来看，两者原是分开的。于是我们就为理解整部著作赢得了一个更为集中的观念。不过，我们要提防，不要以为我们借此就成为真正的理解者了。也许我们也只是在袖手旁观，并没有注意到查拉图斯特拉在其叙述中立即就向船夫们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他不只是问“谁是那个牧人?”而是问：“谁是那个人，一切最沉重、最黑暗的东西都将爬进他的喉咙里去?”答曰：是那个思考和参与思考永恒轮回思想的人。但只要黑蛇还没有爬进他的喉咙里，只要他还没有咬住这条黑蛇，那么，他就还没有思考这个思想的本质领域。这个思想仅仅作为那一咬才存在。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到，何以当查拉图斯特拉思考瞬间思想时会感到害怕，何以侏儒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干脆逃之夭夭了。在没有完成这一咬之前，甚至瞬间也没有得到思考，因为这一咬乃是对出入口本身——即瞬间——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瞬间这个出入口乃是一个决断，在此决断中，以往的历史作为虚无主义的历史才得到了辨析，同时也得到了克服。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只有作为这个具有克服作用的思想才存在。这种克服必然使我们去穿越一条表面看来相当狭窄的鸿沟。这条鸿沟处于两个以某种方式相似的、以至于好像是相同的东西之间。其中一方面是：一切皆虚无，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以至于没有什么是值得的——一切都相同。另一方面是：一切皆轮回，每个瞬间都是重要的，一切都是重要的——一切都相同。


  这条最最狭小的鸿沟，“一切都相同”这个说法的假桥，遮蔽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与“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在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作为本质上具有克服作用的思想）中，对这个最狭小的鸿沟的克服乃是最为艰难的克服。如果人们根据这个思想的内容——“一切都在兜圈子”——就假定它是“自为的”（für sich），那么它也许就只是一个幻想产物而已。但这样的话，它也就不是尼采的思想了。首要地，它并不是那个“自为的”思想，因为它恰恰作为具有克服作用的思想而且仅仅作为这种思想才是自为的。


  现在，如果我们再次来综观一下我们对尼采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的描述，那么，我们就必定会注意到，我们对思想内容的明确探讨多半让位给对这个思想的正确方式及其条件的不断强调了。这个思想的条件可以概括为两个，而这两个条件本身又是共属一体的，构成为一点。这两个条件就是：


  其一、根据瞬间来进行思考。这意思是说，我们要基于对我们的任务的前瞻、并且在对共同被赋予给我们的回顾中，把自己置身于自身行动和决断的时间性之中。


  其二、对作为虚无主义之克服的思想的思考。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置身于随虚无主义而产生的形势的困境之中。这种形势迫使我们对共同被赋予者作出沉思，对我们的任务作出决断。这个困境本身无非是我们置身于瞬间之中的活动所开启出来的东西。


  然而，何以在这个思想当中，恰恰是思考及其条件得到了如此重要的强调?原因何在呢?其原因要不是在这个思想所给出的让人思考的东西中（即它的“内容”），还能在哪里呢?照此看来，这个思想的内容并没有像表面看来的那样退居次要位置，它只不过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在思想实行过程之条件的突现形态中。在这个思想中，有待思考的内容通过如何思考的方式而跳回到思考者那里，纠缠着思考者。而且，这又只是为了把思考者纳入有待思考的东西之中。对永恒的思考要求我们去思考瞬间，也即要求我们把自己置身于自身存在（Selbstsein）的瞬间之中。[83]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考要求我们去辨析所谓“一切皆相同”，所谓“什么都不值得”，质言之，要求我们对虚无主义作出争辩。


  只有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虚无主义和瞬间意义上得到思考之际，它才真正得到了思考。而在这样一种思考中，思考者本身就进入永恒轮回的圆环之中了，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即：思考者也参与了对这个圆环的争取和决断。


  可是，何以恰恰是在尼采哲学的基本思想中，有待思考者向思考者的这种回跳以及把思考者纳入被思考者之中的这种吸纳，如此明确地得到了显露呢?难道是因为根本上只有尼采哲学才创建了这样一种在思想与思考者之间的关系么?抑或这样一种关系存在于任何一种哲学本身中?若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到底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呢?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达到了本讲座的第二部分。


  



第25节 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可能性


  每当我们思考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时，有待思考的东西就跳回到思考者那里，而思考者就被纳入被思考者之中。这种情况首先并非由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得到了思考，而是由于这个思想思考了存在者整体。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所谓“形而上学的”思想。因为轮回思想是尼采的这个形而上学思想，所以就出现了那种吸纳性的回跳与回跳性的吸纳的关系。诚然，为什么这种关系恰恰就在尼采那里以这种紧迫的形态发挥作用，必定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且其原因只可能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这个原因究竟何在、如何、为何，就只有在我们通过一个充分清晰的概念规定了人们所谓的“形而上学”时，才能够得到估量。这样一个概念必须说明我们所谓的“基本立场”所指为何。因为在“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这个名称中，“形而上学的”并非一个形容词，被用来说明某种特殊的基本立场；而不如说，“形而上学的”指示的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只有通过一种基本立场的结构才展开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领域。如果是这样，那么，何谓“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呢?


  本讲的标题表明了我们上面勾勒出来的任务。这个标题还有一个补充：说的是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种形而上学立场的可能性。用这个补充，我们并不是要指出各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形形色色的开端，也不是要提示各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历史序列。而毋宁说，我们在此是要强调：我们所谓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是为西方历史所专有的，而且从本质上参与规定了西方历史。诸如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之样的东西，只有在我们的传统中才是可能的；而且，只要此类立场将来还为人们所尝试，则以往的东西作为未被克服的东西，亦即作为未被居有的东西，就将依然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将在一种原则意义上探讨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可能性，而并不打算对之作一种历史学报告式的描述。根据前面所述，这种原则性的探讨就是一种本质上历史性的探讨。


  因为我们在本次讲座中要描述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所以，我们对一个关于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概念所做的探讨只可能具有某种准备性质。此外，我们在这里亦不可能作一种完满的本质考察，因为我们还不具备全部的前提来做这样一种考察。


  我们对一个关于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概念所做的指示性刻画，最好是从“形而上学的”这个词语和概念出发。所谓“形而上学的”，指的是“形而上学”的内涵。几百年来，“形而上学”这个名词均标示着那些哲学问题的范围，哲学就是在这些问题中看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所以，形而上学就是表示真正的哲学的名称，因而总是关涉于某种哲学的基本思想。就连这个词语的通常含义，亦即它在流行的和公共的用法中出现的含义，也还隐隐约约地反映了这个特征，尽管是一种极不确定的反映。我们常以“形而上学的”这个说法来表示深奥莫测的东西，以某种方式超越我们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有时我们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据此用法，所谓深奥莫测的东西就只是一个幻觉，根本上是瞎胡闹；有时我们也在褒义上使用这个词，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形而上学的东西就成了不可企及的终极之物和决定性的东西了。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此种思想总是在不确定的、不稳当的和模模糊糊的东西中活动。这个词更多地是指我们的思想和追问的终点和界限，而不是指思想和追问的真正开端及其展开。


  但如果我们光指出人们对“形而上学”一词的废旧用法，我们就还没有探究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这个词语及其起源十分奇怪，还更奇怪的是它的历史。而实际上，西方精神世界以及一般世界的形态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词语及其历史的强力和统治地位。在历史上，话语往往比事物和行动更强大。根本上，我们对于“形而上学”一词的强力及其强力发挥过程的历史依然所知甚少，此乃事实；这个事实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关于哲学史的知识还是多么贫乏和肤浅，为了对哲学史、哲学史的基本立场及其统一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做一种辨析，我们的装备还是多么可怜。哲学史并不是历史学的主题，而是哲学的主题。第一部哲学上的哲学史是黑格尔的哲学史。他并没有把它构成为一部著作，而只是在他的耶拿讲座、海德堡讲座和柏林讲座中作了讲授。


  迄今为止，黑格尔的哲学史仍然是唯一的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史，而且，在有人在一种更本质性的和更原始的意义上从哲学最本己的基本问题出发对哲学作一种历史性思考之前，它仍将是独一无二的。如若有人已经跃跃欲试做这种历史性思考，则依然会出现一个假象，仿佛这其中的关键只不过是对以往的“历史学上的”哲学史解释作一种不同方向上的设问。此外还会形成一个假象，仿佛这种历史性的考察只局限于过去出现过的东西，并没有勇气——主要是没有能力——自己去言说某种“新东西”。这个假象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只要还没有人猜度到下面这个事实，而且首要地，只要还没有人能充分地估量下面这个事实的意义——这个事实就是：尽管有技术的优势以及全球性的总体技术“动员”（Mobilisierung），[84]也就是说，尽管有一种对被捕捉的自然的十分确定的统治地位，但存在的基本强力，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的基本强力，仍在升起来；这种基本强力就是历史，但不再是从历史学角度作为历史学的对象而被表象出来的历史了。我们在此之所以要作这样一番提示，是因为我们下面对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历史性沉思，看起来好像不过是对任意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一个简要摘录。


  “形而上学”是表示哲学的真正问题的全部范围的名称。假如哲学问题有许多个，那它们就是为一个唯一的问题所引导的。实际上，被纳入这个唯一问题之中的许多个问题就只是一个问题而已。每一个问题，而尤其是哲学的这一个问题，作为问题始终也立即把自身带入通过问题本身而获得的光亮之中了。因此，甚至西方哲学的伟大开端的原初追问，也已然有了一种关于自身的知识。哲学追问所具有关于其本身的这样一种知识，首先是通过它对自己所追问的东西的界定和把握而得到规定的。哲学追问ἀρχή［本原、开端］。人们把这个希腊词语翻译为“原理”（Prinzip）。而且，如果人们放弃作严格而持久的思考和追问，人们也就有可能以为知道这里的“原理”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άρχή——其动词形式是ἄρχειν，意为“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处于万物的开端，起主宰作用。但是，只有当我们同时确定了这里所讲的ἀρχή是从何以及为何被寻求的，上面这种对ἀρχή之本质的提示才会成为令人信服的。我们对这个ἀρχή的寻求不是为了某个奇特的事件，不是为了某些异常的和隐蔽的事实和关系，而完全只是为了存在者。所谓存在者（das Seiende），我们命名的是一切存在之物。而通过对存在者的ἀρχή的追问，一切存在者作为整体也就已经整个地受到了追问。凭着这个关于ἀρχή的问题，就已经对存在者整体有所言说了。存在者整体现在才首次作为存在者并且在整体中变成可见的了。


  只要我们来追问ἀρχή［本原、开端］，则存在者整体就是在其在场和闪现的开端和升起中得到经验的。太阳开始照耀，我们称之为太阳升起；相应地，我们也把在场者之为在场者的开始把握为一种升起（Aufgang）。我们追问的是存在者整体的ἀρχή，是存在者整体的升起，只要这种升起贯通着存在者，支配着存在者是什么以及如何存在。所以，我们追问的是一种主宰。我们是要认识存在者整体的升起和主宰；进而，这种对ἀρχή的认识是要知道：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存在者是什么。因此，这个作为ἀρχή问题的哲学问题也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就存在者被视为存在者而言，存在者是什么?用希腊文来讲就是：τί τὸ ὂ [image: z474] ὄν?用拉丁文来讲就是：quid est ens qua ens?[85]在其追问方式已经得到如此规定之后，这个问题还可以用更为简单的形式来表达：τί τὸὄν?存在者是什么?追问这个问题，为这个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已经得到了保证的问题寻找一个答案，这乃是哲学的第一任务和真正任务——此即所谓πρώ 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随着对τί τὸ ὄν；［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的界定，西方哲学在其开端中就已经达到了本质性的结束。亚里士多德以最清晰的意识完成了这种对哲学问题的最后说明。因此，在其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形而上学》，卷六，第一章）的开头，亚里士多德说了下面这番话：καὶ δὴ καὶ τὸ πά λαι τε καὶ νῦν καὶ ἀεὶ ζητούμενον καὶ ἀεὶ ἀπορούμενον，τί τὸ ὄν。“自古至今（哲学）所常质疑问难又一再没有找到通道的问题是——存在者是什么?”


  为了理解——而这始终意味着共同实行——这个貌似十分简单的问题，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清晰地看到，并且一再重新去思考下面这一点：由于存在者是鉴于ἀρχή［本原、开端］而得到追问的，存在者本身就已经得到了规定。如果我们所追问的是存在者究竟从何以及以何种方式涌现出来并且作为涌现者而在场，那么，存在者本身就已经被规定为这个涌现者以及在涌现中在场的东西和运作的东西了。这个涌现着和在场着的运作者，希腊人称之为φύσις［涌现、自然］。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比我们德语中的“自然”（Natur）一词要更丰富些，与后者是有所不同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通过对ἀρχή的寻求，存在者本身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规定，一种同样深入和透彻的规定。


  同时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经验：除了自发地存在的存在者之外，也有首先由人制造出来的存在者，或者是通过手工制作出来的，或者是通过艺术家塑造出来的，或者是通过社会共同体控制和安排而成的。因此，考虑到存在者整体，我们就可以作出一种区分，把地地道道地而且首要地是φύσις的东西，即ὂν φύσει［自然存在者］，与ὂν τέχνη、θέσει和νόμ [image: z208]［人工制作的、由思想设定的以及出于风俗习惯的存在者］区别开来。


  对存在者的决定性沉思始终而且首先将把存在者当作φύσις［自然］——τὰ 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收入眼帘，并且从中获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这样一种知识作为与φύσις［自然］相关的知识就是ἐπιστήμη φυσική［自然知识］，即：“物理学”，它与今天的物理学毫无关系——但反过来讲，今天的物理学却与前者有着极大的关系，超过了它所猜度的和能够猜度的程度。“物理学”乃是对存在者整体的透视和环顾，但它始终带着对ἀρχή［本原、开端］的决定性展望。[86]因此，在对存在者（即φύσις）的哲学沉思范围内，就有这样一些考察，它们更深入地投入到存在者以及存在者的个别区域中，投入到无生命之物和有生命之物中；而且也可能有这样一些考察，它们并没有把诸领域的各个实事特征收入眼帘，而毋宁是关注存在者从整体上看来是什么。如果人们把前一种研究称为对φυσική的研究，即scientia physica［物理学］，那么，后一种研究就以某种方式从属于前一种研究，并且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考察落后于前一种研究。从外部看来，根据研究的顺序和分布秩序以及根据相应的论著来看，后一种研究就是post physicam［在物理学之后］出现的认识，用希腊文讲，就是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ά。但同时，从上面所讲的内容中，我们也不难得出一个进一步的洞认：对ἀρχή［本原、开端］的追问是要问什么是决定和支配着运作中的存在者整体的东西。τί τὸ ὄν；［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超出存在者整体之外进行追问，尽管它始终又恰恰要返回到存在者那里进行追问。这样一种关于φυσικά［物理］的知识就不光是post physicam［在物理学之后］，而是trans physicam［超物理学］了。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ά［在物理学之后］[87]就是这种知识和追问，它把存在者设定为φύσις［自然］，而且，在这种设定中并且通过这种设定，它超出存在者进行追问，因为它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关于ἀρχή［本原、开端］的追问，对τί τὸ ὄν；［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追问，就是形而上学。或者反过来讲，形而上学就是那种追问和探究，它总是受这样一个唯一的问题引导：什么是存在者?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称为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


  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问得如此一般和广泛，以至于围绕这个问题而出现的所有努力，首先并且长期地只求达到一点，即：寻找和确证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越是成为和保持为主导问题，则这个问题本身就越少得到追问。所有对这个主导问题的探讨都是并且始终是对答案的谋求和对答案的寻找。自西方哲学在希腊人那里的开端以来，通过基督教西方和近代对世界的控制，一直到尼采，这种探讨以各各不同的方式构成自己，但都统一地和单一地保持在那个主导问题的框架内；而同时，这个一旦被提出来以后似乎总是会自发地出现的主导问题，作为问题越来越退到了次要位置。这个问题及其本己的结构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随着对这个本身没有得到进一步展开的主导问题的各种解答，形成了某些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关于存在者之ἀρχή［本原、开端］的立场。存在者本身，如其从一开始就决定性地被经验到的那样——无论是被经验为φύσις［自然］，还是被经验为某个造物主的创造，还是被经验为一种绝对精神的现实性——，以及存在者在其ἀρχή［本原、开端］中被规定的方式，给出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就是在这个角度上），人们谋求对那个主导问题的解答。追问者本身，以及所有在关于主导问题的各个答案范围内构成和论证他们的本质性知识和行动的人们，都已经随着这个主导问题——无论它作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被意识到——而在存在者整体中并且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关系中采取了一种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是从主导问题中并且随着主导问题而产生的，而这个主导问题乃是形而上学中真正的形而上学因素，所以，我们把这种与自身没有展开出来的主导问题一道出现的立场称为：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


  如若采用命题形式，则“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这个概念就可以作如下表达：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说的是，这个主导问题的追问者如何总是被嵌入到没有明确地被展开出来的主导问题的结构中了，由此得以置身于存在者整体中，获得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态度，并且因而共同规定了人在存在者整体中的位置。


  不过，关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的概念仍然是不清楚的。不仅这个概念，而且这种历史性地形成的基本立场本身，自在地并且尤其自为地，还处于一种必然的不清晰和不透明状态之中。所以，对于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例如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或者中世纪神学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或者莱布尼茨、康德或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人们更多地是从外部来加以设想的，亦即是根据其中表达出来的学说和命题来加以设想的。必要时人们还会说，这些哲学家受到了哪些先驱的影响，对于伦理学以及上帝存在的可证明性问题，或者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他们采取了何种态度。此类“观点”（Gesichtspunkte）的给出似乎是简单的，人们因此把它们当作不言自明的东西抓在手上，而根本不知道：之所以有这样一些观点，只是因为这里已经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但之所以已经采取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是因为知识和思想从一开始就已经受主导问题的支配。而这个主导问题本身却没有被展开出来。


  只有当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以及形而上学本身在其本质中得到了展开时，关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的概念，从而还有各种历史性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本身，才能进入一种本质的清晰性和确定性之中。几乎用不着说，只有当一种形而上学本身已经根据其本己的基本立场得到了阐明，它对主导问题的解答方式已经得到了确定，这时候，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一种原始的思考态度才成为可能的和卓有成效的。在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争辩中，对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争辩来说，双方的基本立场都必须首先得到展开。


  我们所谓“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的本质，是随着形而上学主导问题的展开、并且在这种展开过程中展开出来的。而主导问题的这种展开过程的动因却并不仅仅在于、也并不首先在于：要借此赢获一个更好的关于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概念。而毋宁说，主导问题的展开过程的决定性基础要在一种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追问中去寻求，而且要在一种更为原始的追问中去寻求。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不能论述。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宣布一下关于这个主导问题的展开过程的结果。我们将以一种枯燥的、十分有条理的压缩形式端出这个结论，以揭示这个主导问题的内在结构——哪怕更多地只是一个呆板的骨架。


  西方哲学的主导问题是：什么是存在者?处理这个问题，如其被追问和被言说的那样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要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相反，展开这个问题，如其已经被提出来的那样把这个问题展开出来，这却是要更本质性地追问这个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中明确地把自己置入那些关联中，也就是当在这种追问中得以实行的一切东西都被居有时自行开启出来的那些关联。对主导问题的处理立即就转向对答案的寻找，转向其中要解决的东西。而对主导问题的展开则是某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更为原始的追问，它放弃了对答案的寻找，但它却能更严肃和更严格地对待这种对答案的寻找，胜于任何直接的对主导问题的处理依照自身的态度所能够做到的。答案只不过是追问本身的最后一步，而且，一个告别了追问的答案，就毁掉了自己的答案身份，因而就不能论证任何知识，而只能导致单纯的意见并且把这种意见固定起来。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存在者整体的问题，只有当它首先已经充分地被提出来时，才能够得到适当的解答。而就哲学的主导问题来说，只有当它已经得到展开时才被充分地提了出来。在这里，对问题的展开具有这样的效果，即：它改变这个问题，使这个主导问题本身在其非原始状态（Nichtursprünglichkeit）中暴露出来。因此，我们也把“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称为主导问题，区别于我们所谓的基本问题。基本问题包含和引导着主导问题，是一个更为原始的问题。


  对主导问题的展开容易引起一种嫌疑，仿佛其中只不过是在追问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当我们对之作一种“图式化的”陈述时，就更会引发此种嫌疑。对健全的人类理智来说，关于追问的追问显然是某种不健康、古怪的做法，也许甚至是一种荒谬的做法。而当我们竟要达到存在者本身时（诸如在主导问题中情形就是如此），那它就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做法了。此外，作为态度，这样一种关于追问的追问就是不通世故的和自我折磨的做法；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自我中心的”和“虚无主义的”，人人唾手可得的其他陈腐名目这里都用得上。


  对主导问题的展开似乎只是一种关于追问的追问而已——这个假象是存在的。此外，这种关于追问的追问看起来就像一种误入歧途的古怪做法——这个假象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也许只有少数人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具备勇气和思想力量，通过对主导问题的展开来进行深入追问，以便从中发现某种东西，某种与一个仅仅被搞成问题的问题和一种所谓的古怪做法完全不同的东西——冒着这样一种危险，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以最简略的方式描绘一下这个被展开出来的主导问题的结构。


  问题是：τί τὸ ὄν；存在者是什么?我们要来追踪一下这种追问的方向，并且首先分解一下我们在此碰到的一切，由此来着手对这个问题的展开。


  什么是存在者?所指的是这个存在者（das Seiende），不是任何一个特殊存在者，也不是许多个存在者，甚至也不只是一切存在者，而是比一切还更多的东西：整体，自始被看作整体的存在者，作为这个“一”（Eine）的存在者。在这个“一”、这个存在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除非是虚无（Nichts）。但这个虚无却不是一个仅仅有所不同的存在者。虚无的情形如何，我们现在还不能加以追问。我们只想抓住一种全景（Umblick），也就是当我们追问“什么是存在者，存在者整体，这个不允许有任何他者的一?”时进入其中的那种全景。已经明确的一点是，从现在起，我们不再能忘记在此关于存在者的问题的第一个粗略步骤中已经与我们照面的东西，即：我们在这里必定碰触到了虚无。


  从这个问题本身来看，它的运动方向就是被探问者（das Befragte），我们称之为这个问题的领域。但这个领域，即存在者整体，并没有在我们的追问中被穿越，以便我们得以认识它的无限多样性，而目的只是为了逗留于这个领域当中，熟悉这个领域；不如说，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朝向存在者——就其存在着而言的存在者。在被探问者身上被追问的是它本己的东西，它最本己的东西。我们应当如何来命名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唯一地仅仅着眼于存在者是存在者（即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来探问存在者，那么，以“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把目标指向使存在者成为一个存在者的那个东西了。这就是存在者的存在状态，用希腊文来讲，就是ὄν［存在者］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88]我们追问存在者之存在。


  在这个问题领域中，与对这个领域的标划工作一体地，这个问题的目标也已经确立起来了，那就是我们在被探问者中所追问的东西，也就是存在者之存在。正如在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强调中必须考虑到与虚无的碰触，同样地，在这里也含有另一个东西：对这个问题领域的确立与对这个问题目标的标划是互为条件的。而且，如果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领域的边界上站立着虚无，那么，根据问题领域与问题目标的相互关联，我们甚至在目标中（在存在者之存在中）也可以经验到虚无之切近了——假如我们真正进行追问，亦即真实地瞄准目标，然后切中目标的话。诚然，虚无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即使我们仅仅用名词把它命名一下，似乎就已经过于尊敬它了。但这个最普通的东西说到底却是非同一般的，以至于我们只有在一些非同寻常的经验中才能与之照面。虚无身上普通的东西恰恰只在于：它具有一种诱人的力量，让我们觉得通过纯粹的闲谈——我们说虚无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消除得干干净净。存在者之虚无与存在者之存在形影相随，犹如黑夜之于白昼。倘若没有黑夜，我们又何曾能看到白昼，何曾能把白昼当作白昼来经验！因此，一个哲学家是否立即从根本上在存在者之存在中经验到虚无之切近，这乃是一块最坚硬、也最可靠的试金石，可以用来检验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是否纯真，是否有力。谁若经验不到虚无之切近，他就只能永远无望地站在哲学门外，不得其门而入。[89]


  这里，倘若追问无非是一种肤浅的意见经常愿意认为的那个东西，也即只是一种对某物的仓促期望，一种对被追问者的了无兴趣的眯眼观望，一种对目标的浮光掠影的触及，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展开就已经到了尽头。但其实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我们所寻求并且试图达到的是存在者之存在。为此目的，我们就必须接近存在者本身，必须把存在者本身收入眼帘。为了达到被追问者，被探问者要在某些特定方面被探问，而决不能仅仅一般地被探问，因为这已经与追问的本质背道而驰了。由于这个领域是在对目标的前瞻中被穿越的，它就处于一个双重的视角（Hinsicht）中。一方面，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被收入眼帘，是着眼于存在者是什么、其外观如何、因而在其本身中具有何种状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存在者的相态（Verfassung）。而另一方面，存在者作为具有如此这般相态的东西，也具有其存在方式（Weise）——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东西或者是可能的，或者是现实的，或者是必然的。因此，除领域和目标之外，这个主导问题首先还具有自己的视界（Gesichtskreis）。它正是在此视界内、按照一个双重的视角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只有从这两个视角出发，而且根据它们的交互关联，存在者之存在才能得到规定。


  什么是存在者?猛地听来，这个主导问题是十分不确定的，而且甚至会长期地处于这种不确定性中。它的普遍性似乎在与它的模糊性和不可思议性竞赛。所有的道路和弯路似乎都听任任意的寻求。一种对问题步骤的检验和证明似乎是无望的。只要人们听任这个问题处于不确定状态中，那就肯定会这样！但是，我们前面所做的阐发或许已经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具有一个十分确定的、而且也许十分丰富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我们几乎没有认识的，更是我们鲜有掌握的。诚然，倘若我们想按照一种单纯的“科学的”提问方式，有条理地和技术地来利用这个结构，并且——举例说来——为了证明问题之步骤，我们指望其中有某种类似于可以直接抓住和清算的“实验”结果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又彻底地看错了这个结构。


  我们对主导问题的追问与上述做法是大相径庭的。存在者整体，亦即问题领域，是决不能由存在者的单个部分拼凑而成的。不过，这个主导问题也总是与领域内的某个确定的、因而突出的存在者区域有着某种别具一格的关联。这在追问之本质中有其原因；这种追问预先伸展得越是广泛，它就越是想接近被探问者，以便在追问之际穿越被探问者。尤其是，如果事关存在者问题，则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存在者在其相态和方式中不光显露出一种具有内在结构的丰富性，而且其中也有一些相互揭示的秩序和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何种存在者秩序对于其他存在者的揭示来说成为决定性的，举例说来，是否生命体要根据无生命物来把握，或者反过来无生命物要根据生命体来把握，就不是一个任意的问题了。


  无论情形如何，在对主导问题的追问中也总是有一个存在者区域，它对于我们对存在者整体的穿越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主导问题总是在自身中展开出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尺度。这里所谓尺度，[90]我们理解为对存在者整体内一个别具一格的区域的预先规定（Vorgabe）；至于其余存在者，虽然它们并不是从这个别具一格的区域中推导出来的，但它们的揭示过程却要受这个区域的引导。


  



第26节 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


  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基本思想，描述了它的本质内容，它的领域，也描述了这个思想所要求的、特别适合于这个思想的思考方式。这样，我们就已经为规定尼采在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创造了一个基础。对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界定意味着：我们要根据那种由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为尼采哲学指定的立场来看待尼采哲学。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明确地把尼采哲学置入那种立场之中，惟从此立场出发，尼采哲学才能够，并且必须展开出它最本己的思想力量，而且是在已经变得必要的对迄今为止整个西方哲学的争辩中展开出它最本己的思想力量。在上面进行的对轮回学说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切实地了解了那个思想区域，即每一种对尼采思想的富有成效的解读和居有都必然要首先掌握的那个思想区域。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不过，着眼于本质性的任务，也即从对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刻画任务来看，这个收获始终还只是暂时性的。


  如果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尼采为关于存在者之相态及其存在方式的问题给出的答案，那么，我们也就能规定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主要轮廓了。现在我们知道：尼采就存在者整体给出了两个答案：存在者整体是强力意志；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但迄今为止，对尼采哲学的哲学解释都没有能够把这两个同时的答案当作答案而且当作必然地共属一体的答案来加以理解，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明确地根据主导问题的完整结构来展开相应的问题。相反地，如果我们从被展开出来的主导问题出发，我们就可以明见：在上述两个主要命题中——存在者整体是强力意志；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两个“是”（ist）说的是各各不同的东西。所谓存在者整体“是”强力意志，这话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具有被尼采规定为强力意志的那个东西的相态。而所谓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话则意味着：存在者整体作为存在者是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方式存在的。“强力意志”这个规定乃是鉴于存在者之相态对存在者问题的回答；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规定则是鉴于存在者之存在方式对存在者问题的回答。但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规定，相态与存在方式却是共属一体的。


  相应地，在尼采哲学中，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也是共属一体的。所以，如果人们试图利用强力意志来对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甚至排除掉作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规定的永恒轮回，那么，这自始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上的误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形而上学上的无知。事实上，必须得到把握的恰恰是两者的共属一体性。但这种共属一体性本身，根本上是要根据相态与存在方式（两者乃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相互关联的要素）来规定的。存在者之相态总是同时要求着存在方式，而且以后者为自己的基础。


  根据尼采对西方哲学的主导问题、亦即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的解答，尼采哲学到底具有何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呢?


  尼采哲学返回到希腊思想的开端，以它的方式采纳这个开端，并且因而使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追问进程所构成的那个圆环闭合起来了，这样一来，尼采哲学就成了形而上学的终结。但是，在何种意义上尼采思想返回到了开端那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预先必定清楚的是，尼采绝没有重复开端性的哲学的原本形态。而毋宁说，这里的关键可能只在于：开端所具有那些本质性的基本立场，而且是联合在一起的基本立场，通过尼采对主导问题的解答，以一种转变了的形态显露出来了。


  开端所具有的决定性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开端中，对于“存在者是什么?”这个尚未展开出来的主导问题，给出了哪些答案呢?


  其中一个答案大体上是巴门尼德的，叫作：存在者存在（das Seiende ist）。一个奇怪的答案；的确如此，但它也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首次为所有的后来者（也包括尼采在内）确定了何谓“是”（ist）和“存在”（Sein）——那就是：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即永恒的当前。[91]


  另一个答案大体上是赫拉克利特的，叫作：存在者生成（das Seiende wird）。存在者在持续的生成中存在，在自行展开和对立的衰变中存在。


  那么，何以尼采思想是那个终结（Ende），亦即是对这两种关于存在者的基本规定的一种有所回响的联结呢?那是因为尼采说：存在者作为被固定者、持存者而存在；还有，存在者在持续的创造和毁灭中存在。然而，存在者是这两者，并非以一种外部并列的方式是这两者；而不如说，存在者根本上是不断的创造（生成），而且作为创造，存在者就需要被固定者。存在者之所以需要被固定者，一方面是为了克服被固定者，另一方面又需要它作为有待固定者，在其中，这个创造者得以超出自身并且美化自身。存在者之本质是生成，而生成者唯在创造性的美化中才存在，才有自己的存在。存在者与生成者在一个基本思想中联结在一起了；这个基本思想就是：生成者存在，乃是由于它在创造中存在着生成并且生成着存在。但这样一种存在着生成（Seiendwerden）却成为生成着的存在者，亦即在已经变得固定的东西（作为一个僵固者）向被固定者（作为具有解放作用的美化）的不断生成中成为生成着的存在者。[92]


  在轮回思想形成时期（1881—1882年间），尼采曾写道（第十二卷，第66页，第124条）：“让我们把永恒之映象印在我们的生命上！”他这话的意思是说：让我们把一种对生成者（作为向存在者生成的东西）的永存化、美化带入作为存在者的我们之中，因而带入存在者整体之中；而且是这样：这种永存化来自存在者本身，是为存在者而出现的，并且就处于存在者中。


  几年之后，这个形而上学的、也即旨在解决主导问题的基本要求，在尼采的一个更长的笔记中得到了表达，这则笔记题为“要点重述”，也就是要把他的哲学的最主要内容概括为少数几个句子（《强力意志》，第617条；估计作于1886年初）。这个“要点重述”的开头一句话是：“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这话并不是说：要通过作为持存者的存在者来消除和取代作为非持存者的生成——因为生成指的就是非持存者。这话的意思说的是：要这样把生成构成为存在者，使得生成始终作为存在者而保持下来，并且具有持存性（Bestand），质言之，使得生成存在着（ist）。把生成者烙印（亦即重新压铸）在存在者上，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在这种重新压铸中，强力意志的本质得以最纯粹地发挥作用。


  这种使生成者成为存在者的重新压铸是什么呢?它就是使生成者进入其最高可能性的形态构成，而在这些作为其尺度和领域的最高可能性中，生成者美化自身并且获得持存。这种重新压铸就是一种创造。创造作为超越自身的创造是发自内在的：处于决断的瞬间中，在此瞬间中，过往者和共同给予者被置入一种预先筹划好的使命之中，并且因此得以保持下来。这种创造的瞬间性乃是现实的、起作用的永恒性的本质，而这种永恒性作为相同者之轮回的永恒性的瞬间获得了它最高的清晰度和最大的广度。把生成者重新压铸到存在者上，就是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而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看，这种重新压铸就是瞬间状态（Augenblicklichkeit），亦即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存在者的相态，强力意志仅仅根据存在方式而才如其所是地存在，那就是尼采为存在者整体所筹划的存在方式：


  在本质上并且根据其内在可能性来看，强力意志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我们这种解释是合乎实际的。以“要点重述”为题的那段文字同样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一点。我们上面已经引用其中第一个句子：“为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紧接着的句子是：“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不能更清晰地说明的是：其一，这种把存在打在生成上的烙印是何意思，要在何种基础上来理解；其二，同样地并且恰恰就在强力意志思想似乎具有优先地位的时期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保持为尼采哲学不断思考的这个思想中的思想。


  
    ［在我们探讨尼采关于“主要著作”的计划时（参看上文第378页），一些听众已经发觉，尼采最后创作时期（1888年）的一些计划草案在每个第四篇（即最后一篇）的标题中都提到了“狄奥尼索斯”这个名字，而直到现在，我们在讲座中还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个神。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标题中，接着这个神的名字之后出现了如下短语：“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或者干脆就是“哲学的”（philosophos）。[93]


    对尼采来说，这样一些短语说的是：只有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已经得到思考之际，“狄奥尼索斯”和“狄奥尼索斯的”之类的词语所命名的东西才能够得到倾听和理解。而永恒地作为相同者而轮回并且以此方式存在的东西、亦即持续地在场的东西，却具有“强力意志”的存在相态。只有当我们尝试思考“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共属一体性时，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寻求那些自希腊思想的开端以来一直引导着所有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思想的存在规定时，“狄奥尼索斯”这个神话名字才能在思想家尼采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名字。——（关于狄奥尼索斯以及狄奥尼索斯精神的讨论，可参看几年前出版的两部著作：W.F.奥托：《狄奥尼索斯：神话与祭礼》，1933年；以及卡尔·赖因哈德：《尼采的阿里阿德涅悲叹》，[94]载《古典文化》杂志，1935年，单行本1936年）。］[95]

  


  在尼采最重要的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中，他把来自西方哲学之开端的两个对存在者的基本规定——作为生成的存在者与作为持存状态的存在者——联合为一体了。


  但是，难道我们能把尼采这样一种对西方哲学的开端的掌握标识为一种终结吗?它难道更多地不是一种对开端的重新唤醒，也即本身就是一个开端，因而是一个终结的反面吗?然而实际情形是：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乃是西方哲学的终结。因为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以下实情：开端的基本规定被联结起来，而尼采思想对开端有所回应；在形而上学上本质性的事情始终是：这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在于，尼采有没有返到开端性的开端，返回到这个具有开端作用的开端。而且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必定是：没有！


  无论是尼采还是尼采之前的任何思想家，也包括那个在尼采之前首次在哲学上思考了哲学历史的思想家黑格尔，都没有进入开端性的开端之中。而不如说，他们对于开端的观解总是仅仅根据那个东西，那个已经成为一个开端之脱落和开端之终止的东西——也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不能详加说明。尼采本人早就把他的哲学称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但尼采的这种颠倒并没有消除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相反地，恰恰因为它看起来仿佛消除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它倒是把这种基本立场固定起来了。


  然而，本质性的东西依然是：由于尼采的形而上学思想返回到开端那里，这个圆圈就闭合了。但只要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开端性的开端，而是已经被中断的开端，那么，这个圆圈就落入它本己的不再开端性的僵化状态中了。现在，如此闭合起来的圆圈不再能释放出对主导问题的本质性追问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形而上学，即对主导问题的探讨，就趋于终结了。这似乎是一个毫无成效的和令人绝望的认识，是对一种终止和一种结局的断定。但其实不然。


  因为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上述意义上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所以，在其中实行的就是一种最大和最深的聚集，亦即一种完成，也就是从柏拉图以来、并且以柏拉图主义为依据的西方哲学的所有本质性的基本立场的一种完成——完成于一种由柏拉图主义规定的、但本身具有创造性的基本立场之中。不过，就后面这种基本立场来说，只有当它本身在其全部本质性力量和支配领域中被展开为相反立场（Gegenstellung）时，它才能保持为一种真正起作用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对一种要跳出来考察尼采哲学的思想来说，尼采哲学——它在自身中向后反转——本身必将成为一种向前的相反立场。不过，由于尼采的基本立场在西方形而上学中构成了后者的终结，所以，只有当另一个开端与第一个开端（作为一个在其最本己的原始性中具有开端作用的开端）在追问中对立起来时，尼采的基本立场才能对另一个开端而言成为一种相反立场。根据上述，这只能意味着：那个迄今为止的、决定和引导一切的哲学问题，即“存在者是什么?”这个主导问题，必须从它本身而来并且超出自身之外得到展开，展开为一种更为原始的追问。


  为了刻画我们所谓的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尼采本人已经选择了一个词语，一个他此后常常喜欢用来刻画自己的哲学的词语，即amor fati，意为：对必然性的热爱（参看《尼采驳瓦格纳》跋；《全集》，第八卷，第206页）。但是，只有当我们根据尼采最本己的思想来理解amor和fatum这两个词语，特别是两者的联结，而避免把任意的流行观念搀入其中，这时候，amor fati这个词才能表达出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


  Amor，即热爱，必须被理解为意志，理解为那种力求使所爱者在其本质中成其所是的意志。具有此种特性的最高、最广和最决定性的意志，就是作为美化的意志。这种意志把在其本质中所意求的东西置入其存在的最高可能性中，并且把它展现出来。


  Fatum，即必然性，必须这样来理解：它并不是一种任意的和在某个地方滚动的、放任自己的厄运，而是那种急需之转折，[96]后者在已经得到把握的瞬间中揭示自身为一种永恒性，即存在者整体的生成丰富性的永恒性：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


  Amor fati［对必然性的热爱］乃是具有美化作用的意志，它力求归属于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者。这种fatum［必然性］对于仅仅袖手旁观听任自己受之侵袭的人来说是乱七八糟的，有杀伤力的。但对于那个知道和理解自己作为创造者，亦即始终作为坚定者归属于fatum［必然性］的人来说，这种fatum［必然性］却是庄严的，是至高的乐趣。他的这种知道无非就是在那种热爱中必然回响着的知道。


  这位思想家追问存在者整体之为存在者整体，追问世界之为世界。以此方式，随着他自己迈出的第一步，他总是已经超出世界并且同时返回到世界中进行思考。他思及那个领域，在它周围，一个世界才成为世界。当这个领域没有不断被张扬言说出来、而是在最内在的追问中被隐瞒起来时，它就得到了最深刻和最纯粹的思考。因为被隐瞒起来的东西乃是真正得到保存的东西，而作为得到最好保存的东西，它就是最切近和最现实的东西。在常识看来像是“无神论”、而且必定有此种外观的东西，根本上乃是相反的东西。同样地，在虚无以及死亡得到探讨的地方，存在——而且只有存在——就得到了最深刻的思考；而那些声称自己只致力于“现实”研究的人们，其实却是在无谓琐事中厮混。


  最高的思想道说之要义就在于：并非简单地在道说中把真正要道说的东西隐瞒起来，而是要这样去道说之，即在无言中道出真正要道说的东西。思想之道说乃是一种缄默活动。[97]此种道说也吻合于语言最深刻的本质。语言在沉默中有其本源。作为缄默者，思想家以自己的方式达到诗人的地位，但又永远与之相分离；而反过来讲，诗人之于思想家亦然。


  
    “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在半神周围一切都变成滑稽剧；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

  

  


  [1] 参看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尼采：一种神话学的尝试》，柏林1918年。——译注


  [2] 括号中的这个说明是作者1961年本书初版时加的。——译注


  [3] 此处“上帝的田地”原文为Gottesacker，其日常含义为“墓地”、“教堂墓地”。——译注


  [4] 参看尼采：《著作集》，三卷本，K.希莱希塔编，慕尼黑1956年，第三卷，第107—110页。——译注


  [5] 这个句子中的“回顾”（Rückblicke）、“追忆”（Umblicke）和“前瞻”（Vorblicke）都有词根-blick（观、看），中译文未能充分显明此种联系。——译注


  [6] 西尔瓦普拉那（Silvaplana）：湖泊名，位于瑞士上恩加丁山区。——译注


  [7] 苏尔莱（Surlei）：瑞士地名，位于西尔瓦普拉那湖东南。——译注


  [8] 迈耶尔的小说《于尔克·耶拿奇》（Jürg Jenatsch）出版于1874年，约六年后尼采首访塞尔斯马里亚。迈耶尔这部小说的场景在朱利叶山口（Julierpaβ）附近的乡下，距西尔瓦普拉那湖五公里，距塞尔斯马里亚约十公里。——译注


  [9] 《黎俱韦陀》（Rigveda）：印度第一书，为祷颂天神之诗，也是“韦陀”书中的一种，而“韦陀”书又是《奥义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译注


  [10] 海德格尔在这里用连字符号对“传达”（Mitteilung）一词作了改写，书作Mitteilung（可直译为“共同分有”），以表明真正的“传达”具有“与他人共享”的意思。为区别起见，我们权把Mit-teilung译为“传布”。——译注


  [11] 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比较接近于希腊的episteme的原初意义，似更应该译作“知识”，而不像法文的la science以及英文的science那么狭隘。——译注


  [12] “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又译为“人文科学”。“美的艺术”（schöne Künste）是所有艺术形式的总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人文科学”又以“自由七艺”为名，包括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七科。——译注


  [13] 尼采的《快乐的科学》第一版（1881年）分为四篇，第二版（1887年）增加了第五篇以及附录。——译注


  [14] 在此上下文中，我们以“科学”译Wissenschaft，以“知识”译Wissen，以“认识”译Kenntnisse。——译注


  [15] 日常德语中的Schwergewicht一词有“重量”之义，但仅限于体育（“重量级”）；也有“重点、要点”之义。我们根据上下文把它译为“重负”。——译注


  [16] 这里讲的“本己化”（Vereigentlichung，或译为“本真化”）显然是与海德格尔前期哲学中的“本己性”（Eigentlichkeit，又译为“本真性”）概念相关联的。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25—27节；并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译注


  [17] 海德格尔以“此在”（Dasein）特指人之“实存”（Existenz），又用连字符把Dasein分写为Da-sein（此之在），以之标示“此在”处于本质性的“展开状态”中；特别在后期，海氏也把“此之在”解为“存在之澄明”（Lichtung des Seins）。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29节和第31节；以及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载《路标》，《全集》，第九卷，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313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366页以下。——译注


  [18] 如海德格尔这里所言，这个“此在”（Dasein）概念是康德意义上的。在康德哲学的中文翻译中，人们也把它译为“存在”、“定在”。这已经构成汉语哲学译名上的一个混乱，特别是难以与“存在”（Sein）、“实存”（Existenz，又被译为“生存”、“存在”等）等译名相区别。实际上，无论是康德意义上的Dasein，还是尼采意义上的Dasein，还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Dasein，我们认为都可以统一译为“此在”。——译注


  [19] 此处“历史地生长起来的词语”是对德文das gewachsene Wort的意译。——译注


  [20] 此处“Incipit tragoedia”为拉丁文，也可译为“悲剧的开始”、“悲剧的兴起”。——译注


  [21] 此处“悲剧性”的德语原文为das Tragische，其字面意思为“悲剧的东西”、“悲惨的东西”，也可解为“悲剧因素”、“悲剧特性”。——译注


  [22] 尼采有一则笔记：“什么构成伟大的风格?就是对其幸福与不幸的控制——”（1885年；《全集》，第十二卷，第415页）。参看本书第一章，第20节。——译注


  [23] “这部著作”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在《瞧！这个人》第三节中有一段文字陈述了他的轮回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参看本章第2节的相关引文。——译注


  [24] 乌尔米湖（Urmi）：尼采虚构的湖名。——译注


  [25] 此处“没落”是对德文Untergang一词的翻译，或者也可译为“沉落”，其动词形式为untergehen。Untergang或者untergehen有“下落、下沉、没落、灭亡”等意义。海德格尔对此词有自己的解释，可参看本章第8节。——译注


  [26] 在本书不同语境中，中译者以“作诗”、“创作”、“诗意创造”等不同译名来翻译德文的动词dichten及其动名词Dichten。——译注


  [27] 本节中出现的“视象”的德文原文为Gesicht，具有“面貌、外表、视觉、幻觉”等多种意思。鉴于它与sichten（看见、望见）、Anblick（看、景象、样子）等词语的意义联系，我们把它译为“视象”。——译注


  [28] 另一节题为“痊愈者”，将在本章第8节讨论。——译注


  [29] 此句德文原文为：Dieses Raten ist ein Wagen der Wahrheit des Seienden im Ganzne。关于这里的“冒险”（Wagen、wagen）一词，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作了细致而独特的解释。可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全集》，第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77年，第280—281页；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第285页以下。——译注


  [30] 前句引文中的“你”用的是Du。德文中大写的“你”（Du）是一种尊称。——译注


  [31] 此处“把谜团带向视象”（das Rätsel zu Gesicht bringen）似也可译作：“让人看见了谜团”。——译注


  [32] 这里两个句子用的是虚拟式，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说：因为侏儒总是侏儒，所以他即使在“高处”也不能观看什么。——译注


  [33] “痊愈者”一节将在本章第8节中讨论。此外，海德格尔将在本章第24节“瞬间与永恒轮回”中重新解释“论视象与谜团”一节。——译注


  [34] 此处“比人们白日里想过的”是译者对从句“als je der Tag gedacht hat”的意译；若采取直译法，就得把它译为“比白昼自己所思考的”——听来未免荒唐。——译注


  [35] 此句中的“知道”和“知识”都是德文的Wissen。——译注


  [36] 此处“被发送者与被一道给予者的冲突”原文为：der Widerstreit des Aufgegebenden und Mitgegebenen。我们只能作完全字面的翻译。其中“被发送者”（das Aufgegebende）有“被交付的任务”之意，相当于德文的Aufgabe；而“被一道给予者”（das Mitgegebene）则有“陪送而来的东西”之意，相当于德文的Mitgabe。大体上可以说，前者指向未来，而后者则指向过去。——译注


  [37] 即本书第二章开头的引语。——译注


  [38] 此处拉丁文circulus vitiosus deus，我们译为“神的可怕循环”或者“神的恶性循环”。但这个短句是有歧义的，问题在于其中的deus，既可解为名词“神”，也可解为形容词“神的、神性的”。若把deus解为名词，则这个短句就可以译为：“可怕的循环是神”或者“神是可怕的循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上下文中用“神”和“上帝”两个译名来翻译同一个德文名词der Gott，也属于无法之法。——译注


  [39] 拉丁文vitium为名词，其相应的形容词就是vitiosus（可怕的、恶性的）。——译注


  [40] 海德格尔的这个句子显然起于尼采的以下说法：“你们爱自己的美德，就像一位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但谁曾听说一位母亲要为她的爱索取报酬呢?”参看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论有美德者”。——译注


  [41] 参看本章第2节。——译注


  [42] 指这几则笔记没有被编入正文中。——译注


  [43] 此处“有所弃舍的”是对作形容词使用的动词分词形式verzichtend的翻译。动词verzichten往往带有介词auf，意为“放弃、弃权”。——译注


  [44] 此处“吞食”原文为Einverleibung，也有“吞并、归并”之义。英译者把Einverleibung译为incorporation，并且认为尼采用此词与他当时关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相关。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二卷，D.F.克莱尔译，纽约1984年，第75页。——译注


  [45] 这是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第五十二的翻译。现有中译文译作：“时间是一个玩骰子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参看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1986年，第23页。根据海德格尔下面做的解释，希腊文αἰὼν（Aeon）一词是有多种含义的，既指“世界”，亦指“时间”和“生命”。——译注


  [46] 此处“实存状态上的”（existenziell）是名词“实存”（Existenz）的形容词，也被译为“生存状态上的”。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4节；并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


  [47] 波斯语，意为：“评注底稿”、“注解原稿”。——译注


  [48] 但我们看到，编者们无疑是根据《强力意志》第1057条笔记中的“计划”来做这种划分的。该笔记作于1883/1884年冬季，共四点，其中第一点标题为“对这个学说的描述、它的理论前提及其后果”，第二点标题为“对此学说的证明”，第三点标题为“它被信仰后可能产生的后果”，第四点为“它在历史中的地位，作为一个中心”。见尼采：《全集》，第十九卷（《强力意志》卷），慕尼黑1926年，第367页。此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二卷，D.F.克莱尔译，纽约1984年，第82页。——译注


  [49] 参看尼采：《快乐的科学》，第341节。海德格尔已经在本章第3节中对这个比喻作了讨论。——译注


  [50] 希腊文的“自然”（φύσις）一词，海德格尔认为是有别于现代欧洲语言中的“自然”（nature，Natur等），而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涌现”（Aufgehen）、“自发涌现者”（das von sich aus Aufgehende）。汉语中的“自然”一词倒是可能与这种“自发涌现者”意义上的φύσις相接近的。——译注


  [51]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109节中明确提到“物质”和“爱利亚学派的神”。——译注


  [52] 希腊文ἄρρητον意思为：“未说出的东西”、“不可表达、不可说的东西”、“不能泄露的东西”。——译注


  [53] 根据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残篇的解释，希腊文的“命运”（ μοῖρα）应作动词性的理解，解为“命运的分派、遣送”。可参看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弗林根1954年，第231—256页。——译注


  [54] 海德格尔这里指的是黑格尔对德文动词“意指”（meinen）一词用法的说明。在黑格尔看来，“意指”是“意见”（Meinung）的方式，而“意见”纯粹是“我的”（mein）；与之相反，真正的“普遍性”（das Allgemeine）则是由概念语言来把握的。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汉堡1954年，第82—83页、第185页、第220—221页、第234—236页。此处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二卷，D.F.克莱尔译，纽约1984年，第100页注。——译注


  [55] 此处“意指”（meinen）和“所意指者”（das Gemeinte）与“我的东西”（das Meinige）等词语有着相同的词根（mein）。这就是海德格尔上面所说的“词语游戏”。——译注


  [56] 此为反讽说法，意思就是说：对经验论者来说，最伟大和最深刻的东西只有一个“用处”，即可以让他们通过经验的思考把这个东西消除掉。——译注


  [57] 意即：存在着多种不同种类的证明。——译注


  [58] 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 1712—1786年）：普鲁士国王。——译注


  [59] 此处“角落站立者”是对德文Ecken-steher的直译，后者在日常德语中意为：“街头游手好闲者、二流子”以及“被罚立墙角的学生”。——译注


  [60] 关于这里要讨论的尼采笔记及其编辑工作的说明，可参看本章第10节和第12节。——译注


  [61] 中译文未能显明“持以为真”（ Für-wahr-halten）、“持守”（Sichhalten）、“依靠物”（Halt）和“态度”（Haltung）等词语之间的字面联系以及相应的意义联系。——译注


  [62] 这里海德格尔用连词符号把“传-达”（Mit-teilen）书作“传达”（Mitteilen），意在强调“传达”是一种“与（mit）他人分享（teilen）”。——译注


  [63] 参看本章第3节：“尼采对轮回学说的第一次传达”。——译注


  [64] 本章第18节引用了这里提到的第114条。——译注


  [65] 海德格尔这里显然是指佛教中的轮回思想对于东方社会的负面影响。——译注


  [66] 此处“回想”（zurückdenken）与“先想”（vorausdenken）构成一种对立，“回想”是一种“向后的思想”，指向过去，而“先想”则是一种“先前的思想”，指向未来。——译注


  [67] 此处“以曾在方式存在”（gewesen sein）或可译为“曾在地存在”。——译注


  [68] 参看本章第11节：“1881年8月的四则笔记”。——译注


  [69] 海德格尔这里使用了Ereignis这个关键词语。此词以隐含方式在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起着主导词语的作用。 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海德格尔在做《尼采》讲座的同时，撰写了《哲学文集——论本有》（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1936—1938年）；此书在海氏生前未能出版，现被辑为《全集》第六十五卷，于1989年公诸于世，被学界称为海德格尔除《存在与时间》之外最重要的著作。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一词难以译解，汉语学界已提供了多种译名，引起了较大的混乱。我们曾以中文“本有”译之。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中译本，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1996年。而在此上下文中，我们循英文本译之为“居有事件”（the propriative event）。——译注


  [70] 参看本章第11节：“1881年8月的四则笔记”，其中对“吞食”（Einverleibung）多有讨论。——译注


  [71] 参看第尔斯、克兰茨：《前苏格拉底残篇》，赫拉克利特部分，B49，91和12。——译注


  [72] 此处所谓“基础问题”，可参看本书第一章第11节。——译注


  [73] 参看本书第一章第3节。——译注


  [74] 此处“紧要关头”（Krisis）或可译为“危机”。——译注


  [75] 参看本章第23节。——译注


  [76] 这里区分了两个层面：存在者之“相态”（Verfassung）与存在之“方式”（Weise），或者存在者之“什么”（Was）、quidditas［什么性］与存在之“如何”（Wie）和“如此”（Daβ）。这也就是“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的基本区分，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学上的一项基本区分。——译注


  [77] 此处估计指的是阿尔弗雷德·鲍姆勒（Alfred Baeumler）的《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莱比锡1931年。——译注


  [78] 此处“反动”完全是原文Gegenbewegung的字面意义，即“相反”（Gegen）的“运动”（Bewegung）。——译注


  [79] 海德格尔在此把“必然性”（Not-wendigkeit）一词分解为“急迫性、急需”（Not）与“转折”（Wende），虽为词语游戏，但也深有意味。——译注


  [80] 此处“急需转折作用的”（not-wendend）和“必然的”（notwendig）两词的用法，都与海德格尔对“必然性”（Not-wendigkeit）一词的拆解相关。——译注


  [81] 参看本章第7节“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开头。——译注


  [82] 拜罗伊特（Bayreuth）：地名，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境内。——译注


  [83] 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25—27节；并参看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87年。——译注


  [84] 海德格尔这里所讲的“总体技术‘动员’”应当与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整体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有联系。荣格尔以“整体动员”意指现代的一个基本现象，即人通过技术意志实现对地球的统治。对此论题，参看海德格尔：“面向存在问题”，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385页以下；亦可参看《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453页以下。——译注


  [85] 此处希腊文和拉丁文句子可以直译为：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译注


  [86] 此句中的“透视”、“环顾”和“展望”分别是德文的Durchblick、Umblick和Ausblick的翻译。——译注


  [87] 或译“形而上学”。——译注


  [88] 在希腊文中，名词οὐσία是从系词不定式ε ἶναι［是、存在］的一个变化形式转化而来的，一般被译为“本质、实体”等。海德格尔则以为，应从παρουσία［在场］和ἀπουσία［不在场］意义上来理解这个οὐσία，并且把它译为Anwesen和Anwesenheit，即“在场”和“在场状态”。——译注


  [89] 关于“虚无”（Nichts）问题的讨论，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103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119页以下。——译注


  [90] 此处“尺度”（Maβgabe）或可完全按照字面译为“尺度赋予”。——译注


  [91] 此处“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即永恒的当前”原文为：Beständigkeit und Anwesenheit, ewige Gegenwart。关于作为“持存状态”的“存在”观念的起源，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87年；并参看中译本，熊伟、王庆节译，北京1996年。——译注


  [92] 这个句子难以译解。其中“生成着的存在者”原文为werdendes Seiende；“已经变得固定的东西”原文为das Festgewordene；“被固定者”原文为Festgemachtes。——译注


  [93] 此处philosophos为希腊文的拉丁写法，此词作为名词意为“哲学家”，作为形容词意为“哲学的”。——译注


  [94] 阿里阿德涅（Ariadne）：希腊神话中女神，弥诺斯（Minos）之女，与雅典英雄忒修斯相爱，在后者杀死弥诺陶洛斯（半人半牛怪）之后用小线团帮助其逃出迷宫（故后世常以“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比喻引导者）；此后传说各异，一说她遭抛弃而自缢身亡，二说她嫁给了酒神，等等。——译注


  [95] 括号中的这几段话未见于海德格尔1937年夏季讲座手稿中，疑为讲座结束后不久补做的一个说明。——译注


  [96] 海德格尔在这里玩弄了一个有趣的词语游戏：所谓“急需之转折”（Wende der Not）似可看作“必然性”（Notwendigkeit）一词的分解。——译注


  [97] 这里的“缄默活动”原文为Erschweigen，英译本把它译作：a telling silence。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二卷，D.F.克莱尔译，纽约1984年，第208页。——译注



第三章 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


  



第1节 尼采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的思想家


  尼采是谁?而且首要地，尼采将是谁?一旦我们能够思考那个思想，即尼采在“强力意志”这个词语结构中表达出来的那个思想，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尼采就是那个踏上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的思想家。尼采是谁，我们决不能通过一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历史学报告来加以经验，也不能通过一种对其著作内容的描述来了解。如果我们在此仅仅想着人物、历史角色、心理学对象及其产生过程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们也就不愿知道尼采是谁，也就不能知道尼采是谁了。可是，尼采本人不是最后完成了那部著作并且付梓成书——那部题为《瞧！这个人——人如何成为自己?》的著作吗?难道《瞧！这个人》这部著作所讲的意思不就像作者本人的最后意愿么?——尼采的这个最后意愿就是：人们终将忙碌于对他（即对“这个人”）的研究，并且将对他说出充满这部著作各个章节的那些话：“为什么我如此智慧。为什么我如此聪明。为什么我写出如此优秀的书。为什么我是命运”。在这些话中，难道不是显示出一种不加约束的自我表现和毫无节制的自我吹嘘的极点么?


  把尼采这种对他自己的本质和意愿的自我张扬看作他身上即将爆发出来的癫狂症的预兆，这乃是一种陈腐不堪的、因而经常出现的看法和做法了。然而，《瞧！这个人》既不关乎尼采的传记，也不关乎“尼采先生”这个人。事实上，它关乎一种“命运”；但并不是某个个人的命运，而是关乎作为西方最后一个时代的现代（Neuzeit）的历史。不过，西方命运的这一个承担者的命运也意味着：（至少迄今为止）尼采借其著作要达到的一切东西都转向了反面。违背他最内在的意志，尼采也一起变成人类的一种提高了的在灵魂上、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标榜的激发者和促进者了。而这种自我剖析和自我标榜最后间接地导致了一种用摄影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的“图像和声音”对所有人类活动的公开化过程，一种失于无度的公开化——这是一个具有全球特征的现象了，无论是在美国和俄国，还是在日本和意大利，或者在英国和德国，按其本质内涵来看，它都一概显示出相同的特点，并且令人奇怪地，它无赖于个人意志，无赖于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特性。


  尼采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形象，而且，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视界内和我们眼下的当代视界内，他是必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形象的。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握这种模棱两可背后那个预示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那个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我们要从这个“人”那里掉转目光，同样地也要撇开其“著作”，如果“著作”被看作他的人性的表达，亦即是根据这个人被看待的话。因为，只要我们在那里以某种形式垂涎于创作著作的这个人的“生活”，而没有追问首先为著作奠基的存在和世界，那么，著作之为著作本身就将对我们锁闭起来。无论是尼采这个人还是他的著作，如果我们把这紧密相联的两者都搞成历史学和心理学的报道对象的话，那么，它们就都与我们毫不相干。


  唯一地必定与我们相干的东西是踪迹，那条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的踪迹；这个踪迹已经深入到存在之历史之中，也就是说，已经深入到未来之决断的尚无人踏上的区域中了。


  尼采跻身于重要思想家行列。以“思想家”这个名称，我们指的是那些人中俊杰，他们命定要去思考一个唯一的思想，而且始终是一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想。每个思想家都只思考一个唯一的思想。这个唯一的思想既不需要叫卖，也不需要某种效应以获得支配地位。相反地，与一个思想家相区别，作家和研究者总是“具有”多个思想，甚至很多个思想，或者说想法；这些思想或想法可以转化为受到特殊重视的“现实性”，而且，对它们的评价也只是根据这种转化能力来进行的。


  然而，一位思想家向来唯一的思想却是这样一个东西：一切存在者都不知不觉地并且悄悄地在最寂静的寂静中围着它转。思想家是那种东西的创建者，这种东西在形象上决不会成为生动鲜明的，是决不能通过历史学方式得到叙述的，也是决不能用技术方式来加以计算的；但它无需强力就起着支配作用。思想家们总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思想家们总是按照那个唯一的方面进行思想，即早就已经由早期思想史中一句简单的话指派给他们的那个唯一的方面。这句简单的话出于西方最古老的思想家之一柯林斯的伯里安德之口。[1]人们把伯里安德列为“七贤”之一。而他讲的这句话就是：μελέτα τὸπ ᾶν，“去操心存在者整体吧”。


  但在思想家中间，也有那种重要思想家，他们的唯一思想思及一个唯一的和最高的决断，或者是以对此决断做准备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对此决断的坚决实行。这里所谓“决断”（Entscheidung）是一个棘手的几乎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在今天，人们特别喜欢把它用在一切早已决定了的、或者至少是被认为已经决定了的地方。不过，对“决断”一词的近乎惊人的滥用并不能阻止我们从这个词上读出那种内涵，据此内涵来理解，这个词是与最紧密的分离和极端的区分联系在一起的。[2]而后者就是存在者整体与存在之间的区分。存在者整体包括了诸神和人类、世界与大地；而存在的支配地位首先容许或者拒绝每个存在者成为它能够成为的这个存在者。


  能够作出的、并且总是成为全部历史之基础的最高决断，乃是存在者的优势地位（Vormacht）与存在的支配地位（Herrschaft）之间的决断。所以，无论存在者整体何时以及如何明确地被思考，思想总是处于这种决断的危险地带之中。这种决断决不只是由某个人作出和完成的。而毋宁说，它的结局和解决是对人作出决断，并且也以另一种方式对神作出决断。


  尼采之所以是一个重要思想家，是因为他在一种确定的、没有逃避决断的意义上思及这种决断，并且为这种决断的到达作了准备，但又没有衡量和掌握它的隐蔽幅度。


  因为这位思想家的另一个标志乃是：只是靠着他自己的知道，他才知道自己在何种意义上不能知道本质性的东西。但是，这种对不知道的知道以及作为不知道的知道，我们决不能把它与人们——举例说来——在科学中当作认识之界限和认识之局限性来承认的东西混为一谈。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到的是一个事实，即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通常的认识止于对尚未可知者的无知。而思想家本质性的知道则始于对一个不可知道者的知道。[3]科学研究者进行追问，是为了获得有用的答案。思想家进行追问，则是为了建立存在者整体的一种可疑问性（Fragwürdigkeit）。研究者总是活动于已经作出决断的东西的基础上面：有自然、有历史、有艺术，而且此类东西能够成为考察工作的对象。而对思想家来说却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思想家置身于决断之中，要决断究竟什么存在以及存在者是什么。


  与他之前的所有西方思想家一样，尼采也置身于一种决断中。与以前的所有思想家一道，尼采也肯定存在者对于存在的优势地位，而不知道在这样一种肯定中包含着什么。但同时，尼采也是那样一个西方思想家，他无条件地和最终地实行了对存在者的这种优势地位的肯定，并且由此得以置身于这种决断的最艰难的尖锐性之中。这一点可明见于以下事实：在其关于强力意志的唯一思想中，尼采预先思考了现代这个时代的完成。[4]


  尼采是从现代的准备性阶段——在历史学上算来，就是1600年至1900年之间的时代——向现代之完成的过渡。我们不知道这种完成的时间。也许它将是极短暂的和灾难性的，但也许，在一种越来越具有持续能力的对已经达到的东西的设置和安排意义上，它将是极为长久的。在现在这个全球历史的阶段上，动摇不定的态度将不再能起什么作用了。而由于这种历史本质上是建立在一种并非由它本身作出的、而且它本身也决不能作出的关于存在者的决断基础上的，所以，上面这一点也总是以一种特别的和突出的形式适合于每一个历史时代。各个时代由此才获得它们各自的历史性界定。


  迄今为止西方对于存在者的优势地位与存在的支配地位之间的区分的态度，亦即对那种优势地位的肯定，是在一种思想中得到展开和扩建的。我们可以用Metaphysik（“形而上学”或“超物理学”）这个名称来标识这种思想。[5]在这个名称中，“-物理”（-physik）指的是原始希腊的τὰ 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意义上的“自然”（Physische）；而τὰ 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的原初意思是：“作为本身自发地持存和在场的存在者”。这个名称中的前缀“超”（Meta）则表示：越过和超出某物——在这里就是：越过存在者。何往?答曰：向存在。从形而上学上思考，存在就是那个东西，它从存在者而来被思考为存在者的最普遍的规定性，并且向存在者而去被思考为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因。基督教认为一切存在者都是由一个第一因引起的，这个观念是形而上学的，特别是旧约创世故事的一个希腊形而上学式的翻版。所谓一切存在者是由某种世界理性控制的，这个启蒙思想也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被视为那种提出说明要求的东西。在这里，存在者总是作为尺度、作为目标、作为存在之实现而处于优先地位。甚至当存在是在存在者的一个“理想”意义上被思考时，也就是说，当存在被思考为每个存在者应当是什么以及如何是时，个别存在者虽然是隶属于存在的，但在整体上，这个理想却是为存在者效力的，正如在大多数情形下，每一种强力都是依赖于它所征服的东西的。不过，每一种真正的强力本质上也包含着一点，即：它忽略这种依赖性，而且必须忽略这种依赖性，也就是说，它决不能承认这种依赖性。


  形而上学根据存在者对于存在的优先地位来思考存在者整体。自希腊直至尼采的全部西方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西方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植根于当时的形而上学中。尼采预先思考了形而上学的完成。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就是对那种形而上学的预先认识，这种形而上学构成了在其完成过程中自我完成的现代的基础。在这里，所谓“完成”（Vollendung）并不意味着最后把还缺失的部分修补起来，并不是最终把迄今尚未消除的漏洞全部填满。“完成”意味着一种毫无限制的展开，亦即把一切长期保留下来的存在者之本质强力展开为它们在整体上所要求的东西。一个时代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完成，并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东西的单纯终止。它是那个出乎意料的、而且也决不能预料的东西的首次无条件的和自始就完整的装置（Anlage）。这种完成相对于以往之物就是全新的东西。因此，它是决不能为一切只会回头算计过去的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


  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思考存在者整体，使得当前时代和未来时代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变得显而易见了，同时也变成决定性的了。一种哲学的决定性的支配地位不能根据其中在字面上为人所熟悉的东西来度量，也不能按照它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数量来度量，更不能按照它所引起的“文献”来度量。即使连尼采这个名字都不再为人所知了，他的思想必定思考过的那个东西也将继续起支配作用。对每一个思及决断的思想家来说，推动着他、使之思殚力竭的乃是对一种急需（Not）的忧心，而在思想家生前，在他的可以用历史学方式确定的、但却虚假的效应范围内，这种急需还是不能得到感受和经验的。


  在强力意志这个思想中，尼采预先思考了现代之完成过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强力意志这个思想中，形而上学思想本身首先得以完成自己。尼采，这位强力意志思想的思想家，乃是西方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尼采思想中展开其完成过程的这个时期，即现代，乃是一个最后时代。[6]这意思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一种历史性的决断——要决断这个最后时代究竟是西方历史的终结，还是另一个开端的对立面。把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经历一遍，意思就是：去洞察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决断。


  只要人们还没有受到驱使，亲自进入与尼采的思想争辩之中，那么，所谓有所思索地与尼采的思想道路同行，就还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即：在知识上更加接近于在现代历史中“发生”的东西。所谓发生的东西，这意思是指：承担和趋迫历史的东西，引发偶然事件并且预先为决断给出空间的东西，在作为对象和状态被表象的存在者范围内根本上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对于这个发生的东西，我们是决不能通过对所“遭遇”的事情的历史学查证来加以经验的。正如这个表达很好地告诉我们的那样，所“遭遇”的事情就是那种在各种事件以及所出现的相关意见的公共舞台的前景和背景中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东西。[7]我们决不能把这个发生的东西弄成历史学上可知的东西。只有通过对那个东西的把握，亦即对那个已经把预先规定了时代的形而上学提升到思想和词语之中的东西的把握，这个发生的东西才能在思想上为人所知道。人们通常对尼采“哲学”的命名以及对尼采“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勤奋比较，都还是无关痛痒的工作。无可回避的是在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中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后者乃是在西方历史的现代形态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基础。


  我们是把尼采“哲学”采纳到我们的文化财富之中，还是与之交臂而过，那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如若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追问的坚定决心，仅仅忙碌于尼采“研究”，并且竟把这种“研究”看作对尼采的唯一思想的思考和争辩，那就将是后果严重的事情了。对一切哲学的明确拒绝是一种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尊重的态度；因为这种拒绝态度包含着某种哲学成分，包含着比它自己所知道的更多的哲学成分。而为了精神消遣或者休养的目的一味地拿哲学思想做游戏，又由于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从一开始就想着从中脱身的这种单纯游戏，却是一种可鄙的做法；因为它根本不知道，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道路上得失攸关的东西是什么。


  



第2节 尼采的所谓“主要著作”


  我们把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思想称为他的唯一的思想。这同时也是说，尼采的另一个思想，即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必然地包含在强力意志思想中了。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两者言说的是同一回事，都是对存在者整体的同一个基本特征的思考。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是强力意志思想的内在的完成——而不是补充的完成。恰恰因此，从时间上看，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比强力意志思想更早地为尼采所思考。因为，每一个思想家都思考他唯一的思想，当他首次思考这个思想时，虽然这个思想已处于完成状态，但尚未展开出来；这就是说，它还处于某种总是超出其能力、并且首先还得分娩出来的作用范围和危险状态之中。


  自从强力意志思想在尼采那里变得明晰和确定的那个时期以来（1884年前后直至其思想活动的最后几个星期，即1888年底），尼采就一直为在思想上构成他这个唯一的思想而斗争。从写作角度来看，在尼采的计划和意图中，这种构成已经具备了他自己以传统方式称之为“主要著作”的东西的样子了。但这部“主要著作”从未得到完成。它不仅是没有完成的，而且从来没有成为现代哲学著作意义上的一部“著作”，诸如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的沉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谢林的《关于人类自由之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象的哲学探究》之类的著作。


  为什么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没有组合成这样一部“著作”呢?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传记作者以及其他人类好奇心的实施者们，在此类情形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尴尬。尤其在尼采这种“情形”当中，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充分地说明为什么在他那里没有出现通常所谓的主要著作。


  人们说，在把强力意志证明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这件事上，有着如此丰富的材料，如此多样而广大的具体领域，它们已经不再能为某个个别思想家一一掌握了。因为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如果哲学不光是要提供一些空洞的普遍套话，亦即关于人们通过各门具体科学本来就已经更为准确地知道了的东西的空洞套话，那么，甚至哲学也不再能够逃脱研究工作的学科专门化过程了——哲学已经专门化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哲学、国家哲学和宗教哲学等等。在康德时代，或者甚至在黑格尔时代，要做到在所有知识领域上样样精通也还是有可能的。但在此期间，十九世纪的各门科学不光以一种惊人地丰富而迅速的方式拓宽了关于存在者的认识，而且首要地，它们已经把关于一切存在者区域的探究程式发展到一种多形态性、精密性和可靠性的境地，以至于一种对所有科学的大致认识几乎就触不着科学的皮毛了。不过，如果要澄清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某种得到充分论证的东西，那就仍然需要对所有科学的结果和程式的认识。若没有这个科学的基础，则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就都还是一座空中楼阁。尼采也不再能做到对所有科学的同样精通了。


  其次，人们也发觉，在大跨度的联系中进行严格的证明和推演，就像人们所说的“体系性的哲学思考”，这样一种思想天赋是尼采根本就没有的。尼采本人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所有“体系哲学家”的怀疑。他如何能完成一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一切知识的体系，从而完成一部“体系性的”主要著作呢?


  再者，人们也断定，尼采成了一种追求直接作用和效应的过度欲望的牺牲品。尼采早就已经发现理查德·瓦格纳是他真正的对手，甚至在他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之前；而瓦格纳的成功使尼采对在自己道路上的行进感到心神不宁，引诱他放弃了对主要任务的从容完成，使他转向一种激动的写作了。


  最后，人们还强调指出，恰恰就在尼采竭力争取在思想上构成强力意志学说的那几年里，他比以前更经常地处于精力不济的状态，不允许他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了。用比喻的说法来讲，一切科学研究总是沿着一条路线跑，总是可以在它以前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进，但思想家的思想在每一个步骤上都必须首先完成向整体的跳跃，并且聚焦于一个循环的中心。


  上面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尼采未完成这部“著作”的原因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此类解释甚至可以用尼采本人的说法来证明。然而，人们是鉴于何种前提才如此热忱地把这些解释端出来的呢?这个前提的情形又如何?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是在谈论一部“著作”，而且是像那部已经众所周知的“主要著作”那样的一部“著作”。但这个前提却是未经论证的。它也是不可能得到论证的。因为这个前提是不真实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与强力意志思想的本质和特性背道而驰的。


  的确，在给他妹妹的书信中，以及在给少数几位——越来越少的几位——知心朋友和助手的书信中，尼采自己谈到过一部“主要著作”。但这一事实尚不能证明上述前提的合法性。尼采清楚地意识到，即便是这个“同胞”以及他还能倾心相待的少数几个朋友，也不能判断他所面临的处境。尼采试图以总是有所不同的形态，通过各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总是有所不同的形态清楚地表明，尼采是多么确定地意识到，对他自己的基本思想的构成必定是某种不同的东西，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一部著作。所谓未完成——如果人们胆敢这样断言的话——，其原因决不在于：一部“关于”强力意志的著作没有做完。未完成或许只可能意味着：他的唯一思想的内在形态拒绝给予这位思想家。不过，也许这个内在形态根本就没有拒绝给出自己；也许这种拒绝只能怪那些人——尼采是为了他们才行进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中，但他们却用仓促的和趋时的解释、用所有后来者都会有的那种过于轻佻和过于陈腐的自以为是，把尼采的思想道路掩埋起来了。


  只有在人们任意地预先假定有一部有待完成的、并且本质上早已通过样板而得到了保证的“著作”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够把尼采遗留下来的未出版物看作“未完稿”、“残篇”、“草案”、“试作”等。只有这个假定，此外没有选择余地。然而，如果这个预先假定自始就是毫无根据的，也与这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不合，那么，尼采遗留下来的这些思想道路就获得了另一种特征。


  更谨慎地讲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如下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尼采的这些思想道路、思想特性和思想突变，才能使我们适当地思考其中所思的东西，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思想习惯把它扭曲掉?


  今天，公众面前已经有了一本以“强力意志”为标题的书。这本书不是尼采的一部“著作”。只不过，它的内容是尼采本人写下来的东西。甚至把那些作于不同年份的笔记安排起来的最一般的章节计划，也是尼采本人制定出来的。这种并非完全任意的对尼采1882年至1888年间笔记所做的图书编排和出版，是人们在尼采死后做的首次尝试，于1901年作为尼采著作第十五卷公诸于世。1906年版的《强力意志》一书对所收笔记作了一些重要的增补；该版取代了1901年的第一版，于1911年再版（内容毫无变动），列为大八开本版的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


  诚然，无论是从其完整性角度来看，还是首先从其最本己的进程和步调来看，眼下的《强力意志》一书都没有把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描述出来。但对于一种力图追踪这条思想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的进程中来思考尼采的唯一思想的尝试来说，这本书已经足以充当基本材料了。只不过，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并且完全地摆脱掉书中现有的编排。


  然而，在尝试探究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时，我们还是不得不遵循某种秩序的。当我们提供出对不同结构的段落选择和安排时，我们的做法表面上并不比眼下这本书（作为我们的文本基础）的编辑们更少一点随意性。不过，我们首先是要避免把那些出于完全不同时期的段落掺混在一起，而这种掺混在现在可供使用的这本书中却是司空见惯的。此外，我们首先要以那些作于1887—1888年间的段落为依据，因为在这个时期里，尼采达到了他的思想的最大明晰和宁静。而在这些段落中间，我们又要挑出那些段落，在其中，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整个思想成功地获得了它特有的完整性，并且得以表达出来了。因此，我们既不能把这些段落称为未完稿，根本上也不能把它们称为片段。但如果我们仍然保留这个称法，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些个别的段落不光在内容上被组合起来或者呈杂乱之态，而倒是首先按照它们内在的构成形式和广度，按照思想的凝聚力和明晰性，按照言说的洞察深度和尖锐性而被区分开来的。


  为了使我们的做法免除任意性和变化无常的假象，上述开场白可能已经足够了。在这本事后被制作出来的以《强力意志》为标题的书与通向强力意志的隐而不显的思想道路之间（其最内在的规律和结构正是我们试图追踪和思索的），我们始终要作出一种清晰的区分。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读一读《强力意志》这本书，而是因为我们必须踏上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我们现在才翻开这本书的某个完全确定的段落。


  



第3节 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原则的强力意志


  我们要以尼采按照上面讲到的章节划分、打算在题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的第三篇中来言说的东西为依据。因为很显然，尼采想在这里表达和构成“全新的”、他自己的“哲学”。如果说尼采的本质性的和唯一的思想是强力意志，那么，这个第三篇的标题立即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说明强力意志是什么，尽管我们借此还没有理解强力意志的真正本质。强力意志是“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反过来讲，这个有待奠基的关于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就是强力意志。什么是“价值设定”呢?“价值”一词又是什么意思呢?“价值”一词作为一个突出的词语已经在到处流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尼采相关的。人们说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说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说“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价值”，等等。尽管此类惯用套话有可能包含着一种对至高和终极之物的诉求，但用这些套话，人们其实是没有多少想法的。


  “价值”一词对尼采来说是重要的。这在他给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所加的副标题上就得到了显明。这个副标题叫作：“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对尼采来说，价值的意思是：生命的条件，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条件。但在尼采思想中，“生命”多半是表示每一个存在者和存在者整体的词语，表示就其存在着而言的一切存在者的词语。偶尔地，这个词语也在一种特别意义上意指我们的生命，亦即人类的存在。


  对于生命的本质，尼采的看法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由达尔文规定下来的生物学和生命学说。尼采并不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自我保存”（“生存竞争”），而倒是在超出自身的提高中见出了生命的本质。因此，作为生命之条件，价值就必须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承担、促进和激发生命的提高。惟有提高生命（即存在者整体）者，才具有价值——更确切地说：它才是一种价值。把价值标识为生命提高意义上的生命之“条件”，这种做法乍看起来是完全不确定的。尽管这个条件或者说限定者（即价值）总是使被限定者（即生命）依赖于自身，但在另一方面，并且反过来看，这个限定者（即价值）的本质却是由它要限定的东西（即生命）的本质来决定的。作为生命的条件，价值具有何种本质特征，这取决于“生命”的本质，取决于这种本质的特性。如果尼采说生命的本质是生命之提高，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样一种提高的本质包含着什么?提高，尤其是在被提高者中并且通过后者本身来实行的提高，乃是一种超出自身（Ѓber-sich-hinaus）。而这就意味着，在提高中，生命把它自己的更高可能性抛向自身面前，并且把自身预先引入一个尚未达到的、首先还要去达到的东西之中。


  在提高中包含着某种东西，诸如一种对某个更高之物的范围的预见和洞见，一种“透视”。[8]如果生命（亦即所有存在者）都是生命之提高，那么，生命之为生命也就具有一种“透视的特征”。相应地，“价值”作为生命之条件也就具有了这种透视特征。价值总是“透视地”限定和规定着“生命”的“透视性的”基本本质。这个提示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尼采所谓作为生命之“条件”的“价值”，我们自始就必须使它摆脱掉那个普通的表象区域，在那里，人们也往往谈论“生命之条件”，例如，当人们说到现有动物的“生命条件”时，情形就是如此。“生命”、“生命之条件”、“价值”，尼采思想的这些基本词语是具有某种独特的规定性的，而且是从他的那个基本思想而来的。


  于是，“价值设定”就意味着：对那些使生命成为生命、亦即从本质上保证着生命之提高的“透视条件”的规定和确定。那么，新的价值设定指的又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对一种十分古老、十分长久的价值设定的颠倒正在酝酿之中。简言之，这种古老的价值设定就是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价值设定，是把此时此地现存的存在者贬低为一个μὴ ὄν［非存在者］，贬低为根本上不应当存在的东西，因为此时此地现存的存在者是真正存在者的一种脱落，是“理念”和神性秩序的一种脱落；或者，即使不是一种脱落，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通道而已。


  这种古老的“迄今为止的”价值设定使生命得以透视一个超感性和超自然的领域，ἐπέκεινα，即“彼岸”；在这个领域中才开放出“真正的福乐”。这个领域即“彼岸”有别于与被叫作“尘世”和“世界”的“红尘苦海”。对这种价值设定的颠倒，旧东西和新东西，可以由尼采的一句话来说明：


  
    “‘我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获得福乐呢’?我不知道，但我要对你说：要有福乐感，然后去做你有乐趣的事”。（《全集》，第十二卷，第285页；1882—1884年）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福音书”中的基督教问题。尼采的回答在形式上也适应于圣经语言：“但我要对你说……”。但在内容上，他的回答却是作了一个颠倒，因为福乐并不是作为结果而被置于行为之后，而是作为一个基础而被置于行为之前了。然而，尼采并没有为无论何种把我们驱使和推动到某个方向的本能欲望的放纵发放任何特许通行证，而倒是说：“要有福乐感”[9]——这其中包含了一切。


  新的价值设定说的是：为“生命”设定不同的透视条件。但倘若我们以为，这仅仅是要为生命设定新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始终还没有充分地理解这个表达。而毋宁说，要紧的是重新规定生命本身的本质，并且与此一体地，亦即作为一个本质结果，要重新规定生命的相应的透视条件。既然生命之本质被视为生命之“提高”，那么，一切条件，一切仅仅以生命之保存为目标的条件，就都将沉降为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将从根本上阻碍或者甚至否定生命以及生命的透视性提高，它们不仅禁止了其他透视的可能性，而且首先从根子上埋葬了这种可能性。于是，严格讲来，阻碍生命的条件就不是什么价值，而是非价值。[10]


  倘若迄今为止人们都仅仅把生命把握为效力于他者和后来者的自我“保存”，因而误解了作为生命之提高的生命之本质，那么，迄今为止的生命之条件，即“以往最高的价值”（《全集》，第十六卷，第421页），就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一种通过“新的价值设定”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因此，尼采在他的计划中把第二篇“对［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置于第三篇之前。


  然而，为了能够澄清作为生命之提高的生命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新的价值设定就必须返回到作为自我提高的生命本身，返回到使生命的这个本质在其基础中成为可能的东西那里。基础，使某物得以在其本质中发端的那个东西，某物由以产生并且始终植根于其中的那个东西，在希腊文中叫作ἀρχή［本原、开端］，在拉丁文中叫作principium［开端］，也就是我们德文中的“原则”（Prinzip）。


  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是那种东西，它在生命的本质基础中规定着以价值为其透视条件的生命。但如果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就是强力意志，那么，这就意味着：生命，亦即存在者整体，在其基础本质和本质基础[11]中本身就是强力意志——而且此外无他。所以，在尼采创作活动的最后一年里有一则笔记，它一开头就说：“如果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第693条；作于1888年3月至6月之间）。


  在更早些时候（1885年），尼采就以“而你们也知道‘世界’对我来说究竟是什么吗?”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了一次思想远征。所谓“世界”，尼采把它理解为存在者整体，而且经常把它与“生命”等同起来，就像我们喜欢把“世界观”与“生命观”相提并论一样。他的回答是：


  
    “这个世界就是强力意志——而且此外一切皆虚无！你们自身也是这种强力意志——而且此外一切皆虚无！”（《强力意志》，第1067条）

  


  在这个关于强力意志的唯一思想中，尼采思考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他的形而上学也就是他对存在者整体的规定；这种形而上学的判词是：生命就是强力意志。


  这话含有双重的、但又一体的意思：


  其一，存在者整体是“生命”；


  其二，生命的本质是“强力意志”。


  生命就是强力意志——随着这个判词，西方形而上学自我完成了；而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句子：存在者整体是φύσις［自然］。尼采所谓的存在者整体是强力意志，是就存在者整体道出了那个东西，后者在西方思想的开端中已经作为可能性得到了预先规定，并且通过一种无可避免的脱落——脱落于这个开端——而成为无可回避的了。这个判词并非宣告出尼采个人的一个私人观点。这个判词的思想家和言说者乃是“一种命运”。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思想家以及每一个本质性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对最隐蔽的西方历史的几乎不近人情的忠诚。但这种历史乃是诗人和思想家围绕关于存在者整体之词语所进行的斗争。世界史上的任何公众本质上都缺乏眼与耳、尺度与心灵，以理解诗人和思想家这种围绕存在之词语的斗争。这种斗争发生于战争与和平之外，超然于成功与失败之外，决不涉及荣耀与喧嚷，也无关乎个体命运。


  存在者整体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乃是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但在这里，何谓“强力意志”呢?我们倒是理解什么叫“意志”的，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就经验到此类东西，或者是在意愿中，或者哪怕只是在无意愿中。同样地，我们把一种差不多的观念与“强力”一词联系起来。可见，“强力意志”也是同样清楚的。但是，倘若我们意图遵循习以为常的关于“强力意志”的日常观念，从而以为我们借此已经知道了尼采这个唯一的思想，那将是极为有害的事情。


  如果说强力意志思想是尼采形而上学、因而一般地也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第一思想，按照等级来讲就是最高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对尼采——这个思想的思想家——本身已经行走过的那些道路的通行中，才能够找到通向对这个第一和最后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明确思考的路径。如果强力意志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说，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必定在任何存在者区域中都“找得到”强力意志：在自然中、在艺术中、在历史中、在政治中、在科学中以及在一般认识中。所有这一切只要是存在者，那就必定都是强力意志。举例说来，科学、一般认识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一种对认识以及作为特例的科学的思考和沉思（以尼采这位思想家的方式）必须揭示出强力意志是什么。


  因此，我们与尼采一道来追问：什么是认识?什么是科学?通过答案——所谓认识和科学是强力意志——，我们同时立即就能经验到强力意志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就艺术、自然来提出这同一个问题。通过对认识之本质问题的追问，我们甚至必须就艺术、自然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恰恰对尼采思想来说，在认识之本质、艺术之本质与“自然”之本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别具一格的联系呢?对于这一点，我们暂时还看不明白。


  在这里，关于一般认识以及特殊科学的问题应当具有优先地位，这不仅是因为“科学”决定了我们最本己的工作区域，而且首先是因为，在西方历史范围之内，认识和知识已经获得了一种本质性的强力。“科学”不只是其他科学中间的一个“文化”活动领域，而不如说，科学乃是那种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中的一个基本强力，西方人正是借助于这种争辩去对待存在者并且在其中维持自己的。如果说今天在报纸的经济栏目中“包裹的包装”也被引为一门“高等科学”的课题，那么，这并不是什么“糟糕的笑话”；而当人们着手设置一门独立的“广播科学”时，这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的堕落。毋宁说，这些现象只不过是一个从几个世纪以来早就在进行中的过程的新支脉，而这个过程的形而上学基础就在于：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之后，认识和知识很快被把握为τέχνη［技艺、技术］了。对认识之本质的追问意味着：去了解和经验在我们所是的历史中“真正地”发生的东西。


  按照尼采的看法，认识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但当尼采说“认识”时，他指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说明和描述的一点。


  但在这里，我们不是要以“哲学史的”表达方式，来设计一幅自制的关于尼采“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图画”，相反地，我们只想以唯一而严格的方式，来思考一下在我们所能获得的那些笔记和思索中表达出来的尼采的思想道路。


  因此，本讲座要做的事情是十分简单的，也完全是暂时性的：它要为我们对尼采基本思想的追问性深思提供一个指引。但这个指引不可迷失于一种对规则和观点的罗列，不是要罗列出这种深思应当怎么做的规则和观点。而不如说，这个指引要作为一种训练（Einübung）来实行。如果我们在此试图思考这个基本思想，那么，每一个步骤都是一种对西方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的沉思。这种历史决不会成为一个对象，而我们也决不能迷失于对这个对象的历史学考察中；它也不是我们在自己身上可以用心理学方式证明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一点，前提是我们能把握住强力意志，这就是说，前提是我们不仅能设想这个词语结构的意思，而且也能理解它是什么：强力意志——存在“对于”（über）存在者整体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以存在者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这种隐蔽形态］。[12]


  



第4节 尼采关于真理之本质的基本思想中的认识


  认识是什么?当我们追问认识之本质时，我们真正追问的是什么呢?在处身于存在者中间的西方人的立场中，在对这种关于存在者的态度的规定、论证和展开中，亦即在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规定中，亦即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事情：西方人从早期开始就必须追问以下问题，即τί ἐστιν ἐπιστήμη；“这是什么——认识?”惟到很晚时候，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才变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也就是变成了心理学和生物学探究的一个对象。关于认识之本质的问题成了“理论构成”（Theorienbildung）的一个主题，成了认识论的战场。在反向比较中，并且在历史学和语文学对过去的研究激发下，人们甚至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乃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以及后来的笛卡尔、康德和谢林等，“同样也从事”了这样一种“认识论”；当然啰，在这里，人们也认为，古老的巴门尼德的“认识论”必定还是十分“不完善的”，因为他还没有使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方法和仪器。说那些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诸如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对认识的本质作了沉思，这是对头的；但也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直到今天几乎还没有真正猜度和衡量他们这种对认识之本质的沉思可能具有的意义，那就是：“思想”作为根据存在对存在者整体的筹划的引线，以及关于这条“引线”和“引线之本质”本身的隐晦本质的自身隐蔽起来的不安。


  但是，说这些思想家以及——相应地——现代的思想家们是按照十九世纪的哲学学说的方式“从事”了“认识论”，那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即使人们承认康德对这种“认识论”事务的处理比后来的对他作了“修正”的新康德主义者好得多，也是同样的情形。在这里，倘若不是连尼采也部分勉强地、部分好奇地活动于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并且依赖于这种空气，那么，我们或许完全不会提及这种深奥的“认识论”的胡作非为（Unwesen）。既然连这些最伟大的、同时也最孤独的思想家也并非安身于某个超自然的非凡空间中，他们也就总是被同时代的和传统的习惯所包围和触动，正如人们所说的，总是受这种习惯的影响。决定性的问题只是：人们是否根据环境的影响并且从他们当时的“生活”处境的结果出发来说明他们的真正思想，甚至主要地以这种方式来阐明他们的真正思想，或者，人们是否根据本质上不同的起源来把握他们唯一的思想，也即根据恰恰首先开启这种思想并且为之奠基的东西来把握他们唯一的思想。当我们来追踪尼采关于认识之本质的思想时，我们将不会重视那个在多重意义上“致命的东西”，[13]即尼采身上同时代的因素，或者说“认识论的”因素，而只会去重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得以在其中展开和完成的那个东西。而这个“形而上学因素”却从自身而来、亦即从它自己的本质重力而来，进入到一种隐蔽的与西方思想在希腊人那里的开端的历史性联系之中。我们并不是以历史学方式来思考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与其开端的这样一种联系，并不是要把这种联系看作哲学观点、意见和“问题”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相互联系的一个链条。我们把这种联系了解为那个东西，它在现在和将来依然发生和存在着。


  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就搞清楚一点：当我们提出认识之本质的问题时，根本的问之所问是什么?


  在西方历史上，认识被视为人们借以把握、占有和保存真实之物的那种表象（Vor-stellen）行为和态度。一种不真的认识不光是一种“非真实的认识”，而更应该说，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认识。在“真的认识”这个说法中，我们其实已经把同一回事说了两遍。真实之物及其占有——或简而言之，被承认的真实存在（Wahrsein）意义上的真理——构成认识的本质。在什么是认识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本上是要追问真理及其本质。那么真理是什么呢?如果这样和那样的东西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东西，我们就把这种看法称为“持以为真”。[14]在这里，真实之物指的是那个存在着的东西。把握真实之物，这意思就是：在表象和陈述中如其存在的那样来看待、描述、传达和保持存在者。真实之物和真理处于与存在者的最紧密关联中。作为关于真实之物和真理的问题，认识之本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存在者的问题。而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就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本身的问题。它超出存在者之外进行追问，但同时又回到存在者本身进行追问。关于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如果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思想，那么，认识的本质，亦即真理的本质，就必须根据强力意志来规定。真理包含并且给出存在之物，即存在者；而人本身也是存在者中间的一个存在者，而且在其中与存在者打交道。因此，在所有交道行为中，人都以某种方式遵循着真实之物。真理是人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人要求真理在所有有为与无为、愿望和给予、经验与塑造、痛苦与克服中都起支配作用。人们说有一种“求真理的意志”。


  因为人作为一个存在者与存在者整体打交道，同时向来推动和处理某个存在者领域以及其中的这个和那个特殊存在者，所以，真理就或明言或未曾明言地被要求、被重视和被敬仰。于是，人们或许可以把人的形而上学本质表达在如下句子中：人是真理的敬仰者，但因此也是真理的违背者。尼采的真理观因此仿佛通过一道闪电的突发光亮，随着他关于对真理的敬仰所说的一句话而大白于天下了。1884年，尼采有意识地开始了对强力意志思想的构成；就在这一年的一则笔记中，尼采讲出了下面这句话：


  
    “对真理的敬仰早已经是一种幻想的结果”。（《强力意志》，第602条）

  


  这话说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真理本身是一种“幻想”，即一种欺诈；因为只有这样，对真理的敬仰才可能是一种“幻想”的结果。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种求真理的意志是活生生的，而生命意味着生命之提高，是生命的越来越高的“实现”，因而意味着使现实之物变得富有生机的过程，而且，如果真理只不过是“幻想”、“幻觉”，也即某种非现实之物，那么，真理就变成了一种对实现的解除，[15]成了一种阻碍，其实就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消灭。这样，真理就不是生命的条件，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非价值了。


  但是，如果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一切隔阂都消失了，一切都无所谓，也就是说，一切都同样地毫无意义，那又怎样呢?那么，虚无主义就变成了现实。尼采是要认识和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或者说，是要把虚无主义恰恰当作这样一种虚无主义来认识和克服吗?他的确力求这种克服。因此，倘若求真理的意志归属于生命，那么，真理——既然它的本质是幻想——就不可能成为最高的价值。必定存在着一种价值，它是透视性的生命之提高的一个条件，它比真理更有价值。


  的确，尼采说：


  
    “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强力意志》，第853条，Ⅳ；1887—1888年）。

  


  只有艺术才保证和保障生命透视性地处于其生机状态中，也就是说，处于其提高的各种可能性中，而且反抗真理的强力。因此，尼采有言：“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强力意志》，第822条；1888年）。与真理相比，艺术是一种更高的价值，也即说，是“生命”的一种更为原始的透视条件。在这里，艺术在形而上学上被理解为存在者的一个条件，而不只是在美学上被理解为愉快，不只是在生物学和人类学上被理解为一种生命的表达和一种人类的表达，不只是在政治学上被理解为一种强力地位的证明。所有这些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出现过的艺术解释，都已经而且仅仅是尼采所道出的、在形而上学思想中自始就已经预先确定了的形而上学规定的本质后果（参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艺术与作为幻想的真理处于一种形而上学对立中。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正是艺术描绘了非现实之物，难道不正是艺术在真正意义上构成“幻想”——虽然是一种美的假象，但终究是一个假象而已么?难道在流行的艺术理论中，“幻想”不是被看作一切艺术的本质吗?还有，艺术如何能与作为一种幻想的真理的强力作斗争，如何敌得过这种强力，如果它也具有同一个本质的话?抑或，艺术与真理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幻想?如若这样，一切不都成了“幻想”，一切不都成了假象，一切不都变成毫无意义的么?我们不可回避这个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应当通盘考察一下，尼采对作为一种幻想的真理的刻画达到了多远的程度。因为，承受住真正的思想苛求，这乃是走向思想的第一步。


  真理：一种幻想——这是一句可怕的话，但并不只是一句话而已，并不是一位被认为过于偏激的作家的一句空话；而不如说，也许它已经是历史，是最现实的历史，不只是从昨天才开始的，也不只到明天就结束的。真理始终只是一种假象吗?而认识始终只是对一个假象的确定，是躲避到一个幻象中去么?我们是多么难得地敢于在此问题中坚持到底，亦即彻底地追问这个问题，并且在思想家的思想开始的地方站住脚跟。这是如此难得做到，其原因甚至不在于人通常的惰性和草率，而倒是在于哲学洞察力或者人们所认为的哲学洞察力的勤快和优越感。因为，面对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句子，人们立即就会以一种毁灭性的推论来加以拒绝。真理是一种幻想，尼采先生如是说。但这样一来，如若尼采想要“一以贯之”——因为“一贯性”是最最要紧的——，那么，尼采关于真理的命题其实也是一种幻想，而我们也就用不着再为此忙碌了。


  以上述这种反驳而洋洋自得的空洞洞察力会唤起一种假象，仿佛现在一切都解决好了。然而，在反驳尼采关于作为幻想的真理的命题时，这种空洞的洞察力却忘掉了一点：如果尼采的命题是真实的，那么，不光尼采本人的命题作为一个真实的命题变成了幻想，而且同样必然地，连这里作为对尼采的反驳端出来的这个真实的结果从句也必定是一种“幻想”了。不过，此间已经变得更加聪明的这种洞察力的捍卫者会反驳说：你们把我的反驳称为一种幻想，这种称法不也是一种幻想嘛！当然啰——而且这种相互反驳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目的始终只是为了证明它在第一步中已经用过的东西，即：真理是一种幻想。单纯的洞察力的反驳戏法不仅没有动摇这个命题，而且甚至没有触及这个命题。


  当然，通常理智会在这种反驳方式中看出一种十分有效的做法。人们也把它称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过，人们忽视了一点：在这种做法中，人们甚至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夺取对手的“矛”，因为人们已经放弃去取得这个“矛”，也就是说，没有首先去掌握这个命题要说的意思。然而，既然人们一再地而且总是把这种戏法用在思想家们的基本命题和基本思想上，我们也就有必要插入一段话来讨论这种反驳。我们立即可以从中见出四点，这四点对于任何一种本质性沉思的真正实行来说还是要紧的。


  其一，此类反驳具有停留在空洞状态和无根状态之中的可疑特性。“真理是一种幻想”这个命题仅仅被应用到它自身上面（作为形形色色的“真理”中的一个“真理”）——而没有思索幻想在这里可能具有的意义，没有去追问“幻想”一般地以及从何种根据而来可能与真理的本质联系在一起。


  其二，此类反驳表现出最清晰的一贯性之假象。但如果这种逻辑一贯性也应当适合于提出反驳的人，那它立即就完蛋了。在这里，人们诉诸于作为最高思维法庭的逻辑，要求这种逻辑仅仅适合于对手。此类反驳乃是要把思想从真正的追问性沉思中排挤出去的最难应付的形式。


  其三，此外，像尼采的这样一个关于真理的本质命题，是不能通过那些命题来加以反驳的，它们作为命题——只要它们是要陈述某种真实之物——已经隶属于这个关于真理的本质命题了；正如一座房子不可能反对下面这一点，即它为了牢固起见根本上必须具有地基之类的东西。


  其四，尼采式的此类命题根本上是不能反驳的。因为一种在对非正确性的证明意义上的反驳，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每一个本质性的命题都归结于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不可消除的，而倒是仅仅要求得到更彻底的探究。人类健全理智理当受到尊重，但有一些领域，而且是一些最本质性的领域，是人类健全理智所达不到的。存在着这样一些东西，它们要求有一种更严格的思想方式。如果真理应当在所有思想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真理的本质也许就不是通常的思想及其游戏规则所能掌握的了。


  的确，尼采的命题（所谓对真理的敬仰早已经是一种幻想的结果），以及作为这个命题之基础的命题（所谓真理就是一种幻想、甚至是这个幻想），听起来是任意的和令人奇怪的。这些命题不光听起来如此，而是必定是令人奇怪的和可怕的，因为它们作为思想命题说的是以某种隐蔽的、不为公众所注意的方式发生的东西。因此，我们首先还必须赋予上面对尼采关于认识和真理之本质的基本思想的初步说明以真正的分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证明：尼采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并不是某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独创性的人物的一种过于偏激的和无根无据的主张；不如说，把真理的本质规定为“幻想”，这种规定是与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与形而上学本身一样地古老和原初。


  赫拉克利特是西方思想最伟大的开创者之一。我们在他那里可以见到一句箴言（残篇第二十八），其第一部分（我们只关心这个部分）说：δοκέοντα γὰρ ὁ δοκιμώτατος γινώσκει，φυλάσσει。用我们的语言（不论它是多么哲学化的语言），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箴言和它清晰的强度以及其中被掩盖了的、但又有所昭示的思想作用相应地复述出来。所以，且让我们马上来尝试一种改写式的和解释性的翻译：“当下自行显示者，向来仅仅向某人显现者，就是连最有名望者（享有最高声望和荣誉者）也认识到的东西；而且他的认识就是：对这个向来仅仅显现者的看守，对这个作为坚固者和给予支撑者的显现者的把握”。更为简洁并且更忠实于希腊文原文的译文是：“因为具有外观就是/也只是/最有名望者的认识，对某个外观的监视/把握”。[16]


  然而，我们必须提防，不可在现代认识论的意义上来曲解这个箴言，不可妄想在其中找到诸如康德的“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分之类的东西，并且最后也还是把“现象”概念歪曲为“单纯的假象”。这个古希腊箴言的重要性毋宁在于：自行显示者、呈现出一个外观者以及外观本身被视为存在者，因为“存在”（seiend）就意味着：涌现（aufgehen），即φύειν。而这种涌现着的在场就是在场着的运作，即φύσις［自然、涌现］。只有在这种开端性的对作为φύσις的存在者的预先规定的强力支配意义上，后来的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希腊解释，即柏拉图的解释，也才能够得到理解。因为，如果不是预先已经确定了，存在状态（Seiendsein）意味着涌现着和在场着的自行显示，即外观（ε ἶδος［爱多斯］）之呈现、某个“实事”所具有的外貌（ἰδέα［相、理念］）之构成。而对赫拉克利特来说，δοκέοντα，即“当下自行显示者”，其意义并不等于现代所理解的单纯的主观意见，而且个中原因有二：其一、因为动词δοκεῖν意味着：自行显示、显现，并且这是从存在者本身方面来讲的；其二、因为早期的思想家们和希腊人根本就不知道作为一个自我主体（Ich-Sub-jekt）的人。[17]恰恰最有名望者——这就是说：享有最高荣誉者——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有力量撇开自身而唯一地只观看“存在”之物。但甚至这个“存在”之物、而且恰恰这个“存在”之物，才是自行显示者，才是外观（Anblick）和自行呈现的形象。形象化的东西并不在于人们的胡编乱造，比方说在模仿性的映象中。“形象”（Bild）的希腊意义——如果我们在此竟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乃是达乎显露，即φαντασία［显现］，而后者又被理解为：进入在场状态之中。在形而上学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希腊的存在概念的改变，西方的形象概念也总是在发生变化。在古代、在中世纪、在现代，“形象”不仅在内涵和名称方面是不同的，而且从本质上看也是有区别的。


  “形象”意味着：


  
    1、进入在场状态的出现。


    2、在创造秩序内的指引性符合。


    3、表象性的对象。

  


  对赫拉克利特来说，“认识”意味着：对自行显示者的掌握，对景象（作为呈现出某个东西的“外观”）的看守，对上述φαντασία［显现］意义上的“形象”的看守。在认识中，真实之物被抓住了；自行显示者，即形象，被占有了；真实之物就是被想象的形象。[18]真理是想像（Ein-bildung）；但现在，这个词是在希腊意义上被思考的，而不是“在心理学上”、不是在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想像”。


  当尼采说真理就是“幻想”时，他这个说法的意思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但又不是同一个意思。就尼采的说法（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依然以对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的存在者整体的原初解释为前提而言，它与赫拉克利特的话是同一个意思；而另一方面，只要原初希腊的存在者解释在此期间、特别是通过现代思想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但仍然在这种改变中保持着自身，就此而言，尼采的说法就不是与赫拉克利特的话相同一的。我们既不能借助于尼采的基本思想来解释赫拉克利特，也不简单地根据赫拉克利特来说明尼采形而上学，把后者解说为“赫拉克利特主义的”。而毋宁说，只有当我们看到或者更好地理解了那条作为西方思想史存在于两者之间的鸿沟，他们之间的隐蔽的历史性的共属关系才能昭示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考量，在何种意义上这两位思想家，一位处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另一位处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必定思考着“同一个东西”。


  因此，只有本着纯粹的历史学上的兴趣，人们才会想知道，尼采在一生中，而且还是当他在巴塞尔大学表面上处理一位古典语文学教授的事务时，早就“认识了”赫拉克利特，并且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历史学和语文学上，人们甚至也许能证明，尼采关于真理是“幻想”的观点“来自”赫拉克利特——更直白地讲，尼采是在阅读赫拉克利特的过程中从后者那里窃取了这个观点。我们就让哲学史家们满足于对这样一种窃取联系的发现罢。但即使假定尼采的确是从赫拉克利特的那个箴言中获得了他关于作为“幻想”的真理的规定，也还始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尼采恰恰突然想到了赫拉克利特，后者的“哲学”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而只是在尼采以后，它至少在表面上成为时髦了。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或许也会这样来回答：尼采早就在文科中学时代就特别崇敬诗人荷尔德林了，而后者在《许佩里翁》中对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是赞美有加的。但这里又会出现同一个反问：究竟为什么恰恰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人们更多地只知道荷尔德林这个名字、并且把他当作一个失败的浪漫派诗人的时候，尼采如此地推崇这位诗人。以这种历史学意义上的旨在发现各种依赖关系的侦探科学，我们就只能停滞不前了，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进入本质性的东西之中，而是仅仅纠缠于表面的相似性和相互关系之中了。但这种做法的表面性是必须特别提一下的，因为人们常常把尼采思想称为赫拉克利特主义，从而弄得好像只要举出这个名称就已经有所思考了。然而，尼采并不是十九世纪晚期的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也不是前柏拉图主义哲学时代的一个尼采。相反地，“存在”（ist）的东西，在西方历史中——也即在以往的、在我们眼下的、在将来的历史中——一直发生着的东西，乃是真理之本质的强力。这意思就是说，在这种真理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显示自身，并且因此被把握为在表—象中的自身表象者，[19]而一般地，人们就把这样一种表象理解为思想。存在和发生的东西就在于那个令人惊讶的事情中，即：在现代之完成过程的开端处，真理被规定为“幻想”，而在这种规定中，那些原初思想的基本决断就变了样，但同样确定地确立了它们的支配地位。


  



第5节 作为“评价”的真理（正确性）之本质


  我们的意图还是要思考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唯一思想，并且首先是通过对认识之本质的沉思来进行这种思考。如果在尼采那里认识就是强力意志，那么，在对认识之本质的一种充分清晰的洞识中，强力意志的本质也就必定得到了揭示。但认识被视为对真实之物的把握。真理是认识中的本质要素。因此，真理之本质也必定不加掩饰地显示出强力意志的本质。尼采关于真理的格言简单说来就是：真理是一种“幻想”。为了进一步挑明和拓展这个对真理的本质规定，我们抢先举出尼采的第二个命题：


  
    “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强力意志》，第493条；1885年）

  


  真理：“幻想”?真理：“一种谬误”?我们又准备进行推论了：所以一切都是谬误，所以我们就不值得去追问真理。尼采会反驳说：不对，恰恰因为真理是幻想和谬误，所以才有“真理”，所以真理才是一种价值。多么奇怪的逻辑啊！确实如此。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我们过于率直的理智指定为法官，甚至在这种真理学说尚未被我们的内心所倾听时就对它进行判决。但是，在此之前，且让我们首先努力去理解它。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更清晰、更深远地追问：在尼采那里什么是真理和认识，什么是知识和科学。为此，我们现在着手来探讨被编排在《强力意志》第三篇第一部分中的尼采的思想道路。其中的编排当然是有某种秩序的，但这种秩序过于清晰地让我们想到十九世纪晚期的认识论模式——尼采本人固然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这种认识论模式。编者们根据标题和结构杜撰了篇幅不大的第一章：“a、研究方法”（序号为第466条至第469条），其中包含了尼采在最后的重要时期里（1887—1888年）所作的几节文字；但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节文字在内容上以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都是完全难以理解的。尼采无疑不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他自己的描述的。


  我们选择第507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作为讨论的起点：


  
    “‘我相信某物是如此’，这样的评价乃是‘真理’的本质。通过评价表达出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我们的一切认识器官和感官，只有就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而言才是发达的。对理性及其范畴的信赖，对辩证法的信赖，也即逻辑学的评价，仅仅证明了由经验证实的上述信仰对于生命的有用性——而不是它们的‘真理’。


    认为一定有许多信仰存在；可以判定什么；没有对一切基本价值的怀疑——这些乃是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条件。因此，必然的一点是：必须把某物视为真实的——而不是：某物是真实的。


    ‘真实的世界和虚假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保存条件反映为一般存在的谓词（Prädikate）。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以求得兴旺发达，我们就已经确定，‘真实的’世界不是一个可变的和生成的世界，而是存在的世界”。

  


  我们在此决不想断言，倘若尼采达到了一种完整的描述，他就会以上面这节文字作为开头。下面，我们将完全撇开那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即关于这部“著作”——其实它未能成为一部“著作”——的可能结构的问题。我们也不考虑以下情况：从其他同时作的和早些时候作的段落中，我们也可以引用和罗列一些相同的文字和想法。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所有这一切也不会对我们有所促进，只要我们并不想在一段文字上做试验，而是立即就要从整体上去思考真理与强力意志的本质归属关系，并且看透强力意志对于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意义，亦即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关系。这样一个尝试仿佛是要跳入尼采对作为强力意志的认识的解释的核心处；而我们这里选择的第507条就适合于这个尝试。这一条始于一种对真理之本质的简明规定，结束于对以下问题的解答：为什么“世界”（存在者整体）是一个“存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生成的”世界。这个问题在西方思想的开端处就出现了，尽管形态有所不同。我们将试着逐字逐句地来深思整段文字的内在结构，我们的意图是要对尼采关于真理和认识的整个观点作一番展望。


  尼采在这段文字的开头说：“‘我相信某物是如此’，这样的评价乃是‘真理’的本质”。在这里，每个词，每个重点号，每一笔和整个句子结构，都是重要的。这个开场白使卷帙浩繁的认识论都成为多余的了，只要我们能够具有为理解这样一句话所需要的沉思的宁静、耐力和缜密。


  问题在于对于真理的本质规定。在这里，尼采在真理一词上加了引号。简单讲来，这意思是说：这里的真理就像人们通常对它的理解那样，就像人们长期以来——也就是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对它的理解那样，以及就像尼采本人首先也必定会理解的那样，而同时又没有意识到这种必然性及其影响范围或者它的根据所在。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对真理的本质规定不只是支配了整个西方思想，而且根本上贯通并且支配着西方人的历史，乃至于西方人的日常行为和通常的意见和表象。质言之，这个对真理的本质规定就是：真理乃是表象的正确性；而“表象”在此意味着：在自身面前拥有存在者和把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20]一种感知着和意谓着、回忆着和规划着、希望着和拒绝着的拥有和面对。表象指向存在者，适应于存在者，并且把存在者复制出来。真理意味着：表象对存在者是什么以及如何存在的适应（Angleichung）。


  尽管根据最初的印象，我们可以在西方思想家那里看到一些十分不同的、甚至背道而驰的对真理之本质的概念界定，但所有这些概念界定其实却植根于一个唯一的规定：真理是表象之正确性。不过，由于时下人们常常把正确性与真理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需要作一种明确的说明和提醒：在本讲座的语言用法中，正确性是在“指向某物”、[21]“与存在者相适合”这种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有时在逻辑学中，人们也赋予“正确性”一词以“无矛盾性”或者“合逻辑性”的意思。在“无矛盾性”意义上，“这块黑板是红的”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不真；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是红的”与这块平面黑板并不发生矛盾；之所以这个命题尽管正确但不真，是因为它与对象不相适合。而作为合逻辑性的正确性说的是：一个命题是按照推论规则从另一个命题中推断出来的。人们也把无矛盾性和合逻辑性意义上的正确性称为形式的、无关乎存在者之内涵的“真理”，以区别于实质的、内涵的真理。推论命题“在形式上”是真的，但在实质上却是不真的。即使在这个正确性（无矛盾性、合逻辑性）概念中，也还回响着“适合”观念，诚然不是与所意指的对象相适合，而是与命题构成和推论中所遵循的规则相适合。不过，当我们说真理的本质是正确性时，我们指的这个词却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即表象与所照面的存在者的内涵上的适合。这时候，正确性就被理解为拉丁文adaequatio［符合］和希腊文ὁμοίωσις［符合］的翻译。甚至对尼采来说，预先已经根据传统确定下来的也还是：真理就是正确性。


  但若是这样，则我们前面所讲的尼采极其令人诧异的本质规定就进入一道独特的光亮中了。尼采的说法——真理是一种幻想，真理是一种谬误——是以那种传统的、从未受到冒犯的对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的标识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是最内在的、因而根本就没有得到过表达。只不过，对尼采来说，这个真理概念独特而无可避免地、因而完全不是任意地发生着变化。至于这种必然的变化情形如何，《强力意志》第507条的第一个句子作了说明。从语法上看，这段文字并不是以一个句子开始的，而是以一个主导词语开始的，这个主导词语简单、明确而完整地显示出尼采对于传统真理观的态度，并且对他本身来说是可以作为他自己的思想道路的路标的。根据这个主导词语，真理本质上就是一种“评价”。“评价”（Wer-tschätzung）意味着：把某物当作价值来评估，把某物设定为这样一种价值。但按照我们前面已经解说过的那个句子来看，价值意味着生命之提高的透视条件。评价是由生命本身并且特别是由人来完成的。作为评价的真理乃是这样一个东西，它由“生命”、由人来完成，并且因此归属于人之存在。（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这还是一个问题）。


  真理到底是何种评价，尼采对之作了明确的刻画：“我相信某物是如此”。这种评价具有一种“相信”（Glauben）的特征。但什么叫“相信”呢?相信意味着：把某物看作如此这般存在着的。“相信”的意思并不是对某物表示赞同，并不是假定有某物，这个某物是人们自己没有明确地视之为存在者的，或者说，是人们从来不能亲眼把它把握为存在者的。而不如说，在这里，相信意味着：把某物，即某个与表象照面的东西，看作如此这般存在着的。相信就是“把……看作如此”，而且总是“把……看作存在着的”。[22]可见，相信在这里决不意味着赞同某个不可理解的、以理性方式难以达到的、却被某个权威宣布为真实的学说，也并不意味着对一个预兆和昭示的信赖。作为评价，也即作为“把……看作如此”，也即作为“把……看作如此存在着的”，真理处于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一种本质联系中。真实之物就是被看作存在着的、如此存在着的东西，是被当作存在着的东西。真实之物就是存在者。


  如果真理本质上是评价，那么，真理就与“持以为真”有着相同的意义。把某物看作某物，把某物设定为某物，人们也称之为判断。尼采说：“判断乃是我们最古老的信仰，我们最习以为常的持以为真或者持以为不真”（《强力意志》，第531条；1885—1886年）。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判断，关于某物的陈述，乃是那种包含了真实存在的认识的本质。而把某物看作它所是的东西，把它表象为如此存在着的，在表象中与显露者和照面者相适应——这乃是作为正确性的真理的本质。在我们解释过的所谓“真理是一种评价”这个命题中，尼采所思考的根本上无非是：真理是正确性。表面上，尼采似乎把“真理是一种幻想”这个说法完全遗忘了。甚至，尼采似乎与康德完全趋于一致了，后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度明确地指出：把真理的解释为“认识与其对象的符合一致”，这种做法在这里“是被赠予并且被预设的”（A58，B82）。质言之，对康德来说，关于作为正确性（在上面所解说的意义上）的真理的规定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康德在关于认识之本质的学说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转向，照他看来，认识并不取决于对象，相反，倒是对象取决于认识。与康德对真理的普遍本质的说明一样，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也是这样来思考的，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思考“真理”的。尼采不光看起来似乎与这个西方传统相一致，他实际上就是与这个传统相一致的；唯因此，他才能够、也必须把自己与这个传统区分开来。问题依然是：为什么说尼采仍然对真理之本质作了不同的思考，在何种意义上作了不同的思考。诚然，有关作为相信的真理之本质的主导词语是以一个未曾明言的设定——真理就是正确性——为前提条件的；但是，它还是道出了某种不同的东西，而这种不同的东西对尼采来说是本质性的。因此，尼采立即通过句子构造和重点号把这个主导词语置于显著地位上了：


  “这样的评价”……乃是“‘真理’的本质”。这意思是说：作为正确性的真理之本质（正确性之为正确性）根本上是一种评价。在这种对正确性之本质（传统的不言自明的真理概念）的解释中，蕴含着尼采的关键的形而上学洞识。这就是说，对正确性之本质的揭示和论证决不能从下述方面进行，即：人们指出，人如何能够凭着在其意识中发生的、因而其实是主观的表象，指向在其心灵之外现存的客体，人如何能够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竟使得这样一种“指向……”（sich-Richten-nach）成为可能。


  通过把真理刻画为评价，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毋宁说是被扭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尼采推进其思路的方式中看出来：“通过评价表达出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这个句子首先证明了我们开头提到过的对一般“价值”之本质的刻画：其一，价值具有“生命”之“条件”的特征；其二，在“生命”中本质性的东西不仅是“保存”，而且还有“增殖”，而且首要地是“增殖”。在这里，所谓“增殖”不只是表示“提高”的另一个名称。然而，“增殖”听起来好像是纯粹量上的扩大，它或许可以说明，“提高”说到底指的是这种数量意义上的增加——尽管并不是按照一块一块积累的方式，因为增长指示着一个生命体的自主的展开和发展。


  “持以为真”意义上的真理的本质被规定为“评价”。的确，甚至每一种“评价”都是保存和增殖条件的“表达”，亦即生命之条件的“表达”。作为“价值”而被评估和被评价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条件。尼采还要更进一步。不只“真理”在其本质角度被置回到“生命之条件”的范围之内，而且把握真理的能力也由此获得了它独一无二的规定：“我们的一切认识器官和感官，只有就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而言才是发达的”。因此，真理与对真理的把握不仅按其使用和应用来看是为“生命”效力的，而且，它们的本质和它们的形成方式，因而也包括它们的实行方式，也是由“生命”来推动和操纵的。


  



第6节 尼采的所谓生物主义


  一种把所有现象都解释为生命之表达的思想方式，人们常常称之为生物学的思想方式。人们说，尼采的“世界图像”就是生物主义的。然而，在尼采这里，即使我们基于对这类名称的普遍怀疑，从一开始就并不严肃对待这种把他的“世界图像”称为一种生物学的世界图像的时髦做法，我们其实也还不能否认：光是上面引用过的几个句子就已经足以说明尼采有一种“生物主义的”思想方式了。此外，我们已经明确地多次指出，尼采常把“世界”与“生命”这两个基本词语等同起来，这两者在他那里都是用来命名存在者整体的词语。生命、生命过程、生命经历，在希腊文中叫作βίος。与此希腊意义更为吻合的是外来词“传记”（Biographie）——即生平描写——中的Bios。而生物学（Biologie）说的却是：关于植物和动物意义上的生命的学说。一种把存在者整体把握为“生命”的思想怎么会不是生物学的——甚至比我们通常知道的任何生物学都更有生物学特性呢?况且，不光是他的基本词语，还有他的植根于新的评价的真正意图，都透露出尼采思想的“生物学的”特性。我们只要来注意一下那个标题，即《强力意志》第四篇（最后一篇）的标题：“风纪与培育”。在这里，关于有意识的生命调节、生命操纵和生命“提高”的思想，在一种得到严格安排的生命规划意义上被设定为一个目标和要求。我们不要忘了，尼采曾用“猛兽”这个名字来命名人的最高形象，并且把最高的人视为“渴望猎物和胜利而四处漫游的卓越的金色野兽”（《全集》，第七卷，第322页）。这里也许已经不再能够回避以下断言：这位思想家的“世界图像”，不仅一般地按照一种无害的被传授的意见来看是一种无条件的生物主义，而且按照其最内在的思想意志来看也是一种无条件的生物主义。


  为什么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不应该是生物主义的呢?哪里有规定，说其中必定蔓延着一个谬误呢?难道一种把全部存在者都把握为活生生的生命现象的思想，不是更切近于真正的现实，因而本身就是最真实的么?“生命”——在这个词语当中，我们所听到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真正地在“存在”名下所理解的东西么?尼采本人就曾经指出（《强力意志》，第582条；1885—1886年）：“‘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


  但对于这个说法，我们还须追问一下：


  一、谁是这个“我们”，这个具有这种关于作为“生命”的“存在”的观念的“我们”呢?


  二、这个“我们”以“生命”一词指的是什么?


  三、这个基本经验从何而来，它是如何被奠基的?


  四、被解释为“生命”的“存在”指的是什么?


  五、关于这个解释的决断究竟是在哪里以及如何作出的?


  从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中，我们首先只能得出一点：“生命”是评价某物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基本尺度。我们无法设想还有什么存在观，比这种在生命意义上理解存在的存在观更生动、更有活力了。此外，它是直接而有力地对我们和我们的自然经验说活的。因此，把一种形而上学刻画为生物主义的做法，只可能获得那个最高的称号，标明这种形而上学是无限地“接近生命的”。


  “生物主义”这个多义的、因而不知所云的名称显然并没有触及尼采思想的核心。除了明确地把存在者整体解说为“生命”以及在可培育的动物意义上来解说“生命”，我们还能如何来理解生命之条件意义上的价值思想，还能如何来理解指向“风纪与培育”的目标设定，还能如何来理解以“猛兽”为形象的对人的原型规定呢?而实际上，倘若人们想掩盖或者哪怕仅仅减轻在尼采那里显而易见的生物学的语言用法，倘若人们想否认这种语言用法包含着一种生物学的思想方式，因而决不是一个表面的外壳，那么，这或许就是一种十分无奈而且徒劳的努力了。不过，这种流行的、而且在某个角度看来甚至正确的把尼采思想刻画为生物主义的做法，乃是阻止我们深入探索尼采基本思想的主要障碍。


  因此，对尼采关于真理之本质的开头几个句子的暂时解说就已经要求我们作出一个提示，要求我们对诸如“生物主义”、“生命哲学”、“生命的形而上学”之类的流行名称给出说明。我们不仅要防止那些最粗糙不堪的误解，而且首要地必须让人认识到：在这里必须提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一种对尼采基本思想的充分争辩的前提所在。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词语概念，“生物学”乃是“关于生命的学说”，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生命体的学说。这个名称现在意味着：对生命体的现象、过程和规律的科学研究，而这些现象、过程和规律是通过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领域确定下来的。植物学和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和人类心理学，构成生物学的特殊区域；有时候，一门“普遍生物学”被置于这些特殊区域之前和之上。每一门生物学作为科学都已经是有前提的，亦即是以一种或多或少明确而清楚地得到完成的对构成其对象领域的现象的本质界定为前提的。这个领域就是生命体的领域。对这个领域的界定又是以一种先行把握（Vorgriff）为基础的，那就是一种对标志着生命体之为生命体的东西的先行把握，一种对生命的先行把握。生物学活动于其中的本质领域，是决不能由作为科学的生物学本身来设立和论证的，而始终只能被生物学科学所预设、接受和证实。这一点适合于任何一门科学。


  每一门科学都立身于一些关于某个存在者区域的命题；它的每一种研究都逗留和活动于这个存在者区域内。这些界定和设立区域的关于存在者的命题——关于存在者之所是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的命题。借助于具体科学的概念和证明，人们不仅不能证明这些形而上学的命题，而且根本上甚至不能适当地思考这些命题。


  生命体是什么（was）以及生命体的存在事实（daβ），决不是由生物学本身来决断的。而毋宁说，生物学家之为生物学家是在利用这种决断，这种已经发生了的决断，而且这种利用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如果生物学家作为这个特定的人作出一种关于什么叫生命体的决断，那他就不是作为生物学家来完成这种决断的，也不是借助于他自己这门科学的手段、思想方式和证明方式来完成这种决断的；不如说，他在这里是作为形而上学家来讲话的，是作为一个超出相关区域来思考存在者整体的人来发言的。


  同样地，艺术史家也决不能作为历史学家来决断，艺术对他来说是什么，为什么某个预先确定的产品是一件艺术作品。这种关于艺术之本质以及艺术之历史领域的本质特性的决断，始终是在艺术史学之外作出的，尽管此类决断不断地在艺术史研究范围内得到使用。


  超出一种单纯的资料搜集，每一门科学只有就它——按照迄今为止的思想方式来讲——形而上学地进行思考而言，才是知识，亦即才是对一种孕育决断并且共同创造历史的真正认识的保存。超出一种单纯的对某个区域的计算性掌握，每一门科学只是就它在形而上学上得到论证而言，或者，只是就它已经把这种论证理解为一种对其本质内涵来说不可废除的必然性而言，才是一种真正的知识。


  因此，各门科学的发展始终可能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进行。各门科学可能在一种越来越广大和可靠的对对象的掌握方向上组织起来，据此来建立它们的运作方式，并且从中获得满足。但同时，各门科学也可能作为真正的知识展开自身，并且从这种知识而来为自己划出科学上值得知道的东西的界限。


  上述说明只是要表明，每一门科学的区域——对于生物学来说就是生命体区域——都是由一种并不具有科学特性的知识以及相应的命题来划界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区域命题。从具体的特殊研究工作角度来看，这样一些命题，例如在动物学中关于动物之本质的命题，容易给人“普遍性”的印象，亦即不确定和模糊的印象。因此，研究者，而且特别是“精确的”研究者们，多半对这样一些思考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实际上，只要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考察仅仅是从科学的视界出发被看待的，而且是根据科学的运作方式被评价的，那么，它们就是不确定的和不可思议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不确定的普遍性特征属于如此这般形成的思考的本质，不如说，它仅仅意味着一点：关于一门科学的区域之本质的形而上学思考——在相关科学的视界内来看——看起来是不确定的和未经论证的。但是，具体科学的视界对把握它自身的本质来说不仅是过于狭隘了，而且根本上是完全不充分的。科学研究者经常认为，哲学思考意味着：仅仅比他（作为精确科学的研究者）通常做的思考更一般地和更不确定地进行思考。他忘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还从来不知道，从来就没有学会知道，也决不想知道：这种形而上学沉思也要求有另一种思想方式。从科学思维向形而上学沉思的过渡，本质上是令人诧异的，因而比前科学的日常思维向科学思维方式的过渡更为困难。前一种过渡是一种跳跃（Sprung）。后一种过渡则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表象方式的早先规定性的不断展开。


  科学的自身沉思有它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问题态度，自己的证明形式和自己的概念构成，并且在所有这一切中有它自己的纯正性和规律性。因此，为了能够实行这种对其区域的形而上学沉思，科学研究者就必须把自身置于一种原则上不同的思想方式之中，并且使自己熟悉以下观点，即：这种对其区域的沉思根本上不同于对通常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运用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单纯扩大化，无论是程度和范围上的扩大化，还是普遍化或者蜕化。


  然而，一种本质上具有不同特性的思想对于一种有关区域的沉思所提出的要求，却并不意味着哲学对各门科学的谴责，而倒是相反地，是对一种在每一门科学中隐含着的更高知识的承认，而一门科学的尊严就是以这种更高知识为基础的。当然，科学研究与对区域的形而上学沉思之间的关系不能这样来看待：仿佛是两座不同的楼房牢固而确定地处于一种相互的近邻关系中，这边是“科学”那边是“哲学”，以至于人们可以从一幢楼到另一幢楼串来串去，以便从这里获得关于最新科学发现的情况，从那里取得一种哲学概念的药方。科学与对特定区域的沉思，这两者历史性地建立在一种确定的存在解释的当下支配地位上，并且始终活动于一种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确定观点的支配范围之内。在各门科学所有原则性的自身沉思中，始终都贯穿着一种或者早已作出或者正在酝酿之中的形而上学决断。


  各门科学在其活动范围内越是变得可靠，它们就越顽强地躲避对特定区域的形而上学沉思，而常常不可觉察的对区域的逾越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混乱的危险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但要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形而上学关于现实的命题和观点是可以通过“科学的认识”来论证的，而科学的认识又只有根据一种具有不同特性的、更高级的和更严格的关于现实本身的知识才是可能的，那就已经达到精神混乱的极点了。关于一种“科学地被论证的世界观”的观念，乃是这种精神混乱的一个典型的畸形怪物，它在十九世纪后期越来越强烈地公开显露出来，并且在浅薄的知识和大众科学范围内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


  然而，在近代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这种混乱关系早在一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其根据既不可能在于科学对形而上学的单纯抛弃，也不可能在于哲学的蜕化。这种混乱的根据，以及科学与哲学相互倾轧的根据，隐藏在更深处——隐藏在现代的本质中。如果我们对尼采的基本思想作一种充分确定的思索，我们就能洞察到这种混乱关系的根据。暂时我们只需认识到一点：各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时而作为这样一个基础被认识、被承认，然后又被遗忘掉；但时而并且多半根本就没有被思考，或者作为一个哲学的幻觉而被拒绝掉。


  举例说来，如果把确定的、在生物学中占上风的关于生命体的观点从植物和动物区域转用到其他存在者区域上面，如历史区域，则人们就能谈论一种生物主义了。这时候，“生物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思维超出自己的生物学区域之外的扩大化——而且也许是一种夸大和越界。只要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任意的滥用，一种毫无根据的思维暴力，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认识混乱，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何在。


  可是，生物主义的迷误不只是夸大，不只是未经论证地把概念和命题从有关的生命体区域扩大到其他存在者区域上面；它的迷误早已包含在对那些区域命题的形而上学特征的错误认识中——正是通过这些区域命题，每一门真正的限于其区域的生物学才超出自身，从而证明它作为科学是决不能借助于自己的手段来掌握自己的本质的。生物主义并不完全是生物学思维的一味无限制的退化，而毋宁说是对以下事实的完全无知，即：生物学思维本身只有在形而上学区域中才能够得到论证和决断，而决不能以科学方式为自身作出辩护。正如说到底，一切通常的和科学的思维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形下才由于它的非逻辑的和肤浅的做法而会失去它的真理性。科学思维的退化，特别是在大众科学这种形式中的科学思维的退化，其原因始终在于对一门科学活动和能够活动于其中的那个层面的无知，同时也就是在于对一切本质性的沉思及其论证所要求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东西的无知。


  现在，如果说尼采的语言用法和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意识地显示出生物主义的假象，那么，我们就还得追问一下：


  首先，是否尼采径直从他那个时代的生物学科学中接受了概念和定理，并且加以扩大化，而不知道这些生物学概念本身已然包含着形而上学的决断。如果尼采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行事，那么，人们在此关于一种生物主义的谈论就失效了。


  而另一方面，我们须追问，是否尼采尽管表面看来是以生物学方式在讲话和思考，并且给予生命体和生命一种优先性，但基于一个一个不再与植物和动物那里的生命现象相关的原因，他并不想首先来论证生命的这种优先性。


  最后，我们须追问，为什么这个表明生命和生命体之优先地位的原因，恰恰是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阶段中才发挥其作用。


  尽管初听起来令人奇怪，但一种充分的沉思却能够证明以下断言的真理性：当尼采思考存在者整体，并且首先把存在思考为“生命”，特别是把人规定为“猛兽”时，他并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而是在以形而上学方式论证这个表面看来完全生物学上的世界图像。


  对生命之优先地位的形而上学论证的基础，并不在尼采的一种特殊而片面的生物学观点中，而倒是在于以下事实，即：尼采把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那个被指定给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轨道上带向完成，他能够表达出未曾言说地在作为φύσις［自然］的存在的原初本质中保存下来的、并且在后继的存在者解释中通过形而上学历史进程作为无可回避的思想所获得的东西。


  上面我们说明了在尼采那里——而且不只是在尼采那里——未被追问和未经确定的隐藏在“生物主义”这个标语背后的各种问题。这种说明却决没有消除以下假象：仿佛尼采竟唯一地并且确凿地以一种生物主义的方式进行他的思考。我们现在才首次注意到这个假象，而且这是要紧的。但根据上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有意无意地利用和复制尼采论著的作家们，都无可避免地沦于一种生物主义中了。他们是在尼采思想的表层活动。因为这个表层显示出一种生物主义的假象，所以生物学因素就被看作其中唯一的和真正的东西了，此外，它还借助于此间通过生物学所获得的进步得到了改善。无论人们是以肯定态度还是以否定态度来对待尼采的“生物主义”，都还停留在尼采思想的表层上。尼采本人的出版物的特性为这样一种行为的倾向提供了支持。尼采的字句和话语具有煽动性和吸引力，力透纸背又令人兴奋。人们以为，只要人们抓住这个印象，也就理解了尼采。这种以诸如“生物主义”之类的流行标语为依托的误解和滥用，是我们首先必须忘掉的。我们必须学会“阅读”。


  



第7节 作为“逻辑学”的西方形而上学


  我们追问尼采对认识的本质规定。认识是对真实之物的把握和掌握。真理以及对真理的把握是生命之“条件”。认识是在有所陈述的思想中进行的；而这种有所陈述的思想作为对存在者的表象，在感性知觉、非感性直观的一切方式中起作用，在每一种经验和感受方式中起作用。无论何时何地，人都以这样一些行为和态度与存在者打交道；无论何时何地，人所交道的东西都被觉知为存在着的东西。在这里，觉知（vernehmen）指的是：预先把某物视为如此这般存在着的，或者把某物视为并非如此这般存在着的。在这样一种觉知中被觉知的东西，就是存在者，具有那个东西的特征——对于这个东西，我们说“它存在”（es ist）。而反过来讲，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只向这样一种觉知开启自身。这正是巴门尼德那个箴言的意思：τὸ γὰρ αὐτο νοεῖν ἐστί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觉知与存在是同一的”。[23]这里所谓同一的——意思就是说：在本质上共属一体的；若没有觉知，存在者就并不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亦即在场。但在存在者并不存在，存在并不具有进入敞开域中的可能性的地方，觉知也是一无所能的。


  巴门尼德之后的每一位西方思想家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箴言，每一位西方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唯一地思考了这个箴言，而从来就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充分领会其深度。而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个箴言的深度，我们就必须一再重新尝试以希腊方式去思考这个箴言，而不是通过现代思想来扭曲这个箴言。如果人们进行表面的字面翻译，把此箴言译为“因为表象与存在是同一的”，那么，人们就会努力根据肤浅的叔本华思想来读解这个箴言的内容：世界只是我们的表象——它自为地和自在地“是”虚无。但这个箴言同样也并不仅仅意指反面的东西（与前面这种主观的解释不同），即：思想也是某个存在者并且属于存在。而毋宁说，这个箴言指的是我们前面已经道出的东西：惟有觉知的地方才有存在者，惟有存在者的地方才有觉知。这个箴言指的是一个承担着两者之共属一体关系的第三者或者第一者，即：ἀλήθεια［无蔽］。[24]


  从对这个箴言的回忆中，我们现在只得出一点：自古以来，对存在者的把握和规定都被归于觉知——即νοῦς。[25]我们德语中有“理性”（Vernunft）来表示这个词语。理性，即把存在者视为存在者，是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存在者的：时而把它看作具有如此这般特性的东西，也即从性质方面来看（质——ποιόν），时而把它看作如此这般延展和大小的东西（量——ποσόν），时而把它看作如此这般与其他存在者相关的东西（关系——πρός τι）。


  如果一个存在者，例如一块现成的石头，被看作坚硬的、灰色的，那它就是着眼于其性质被称呼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一个奴隶，被认为是隶属于他的主人的，那他就是在关系角度被称呼的。


  把某物称呼为某物，在希腊文中叫作κατηγορεῖν。[26]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受到称呼的那些角度——性质、延展、关系（质、量、关系）——因此就被叫作“范畴”，或者更清晰地，被叫作：τὰ σχήματα τῆς κατηγορίας，即对某物之为某物的称呼（ἡ 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向来把被称呼者置入其中的那些形态。存在者始终被称呼为这样那样的存在者。所以，σχήματα τῆς κατηγορίας［范畴形态］无非是γέ νη τοῦ ὄντος，即存在者的族类、起源方式，是存在者由之而来、并且因此向之回归而存在的东西：作为如此性质、如此大小、如此关系等等的存在者。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觉知在思想中展开出来，而这种思想是在陈述中、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道出自身的。


  范畴本身可以在它们不同的可能关系中得到深思和讨论。自柏拉图以来，这样一种对γένη τοῦ ὄντος即“存在者之来源”（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深思和讨论，一直被叫作“辩证法”。最后也是最有力地试图对范畴作出深思，亦即努力对理性据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那些角度作出深思的尝试，乃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那就是黑格尔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构造起来的辩证法，这部著作有着一个名副其实的标题：《逻辑科学》。该标题的意思是说：理性之本质的自知（Sichwissen）就是“存在”思考。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各个存在规定的统一性和共属一体性展开为“绝对概念”并且在其中得到论证。


  西方形而上学，亦即对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沉思，从一开始并且对其整个历史来说，就已经把存在者规定为那个东西，那个在理性和思维的角度中变成可理解和可界定的东西。只要一切习惯思维向来都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形态中，那么，日常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就是以对这种关系的“信赖”为依据的，就依据于以下事实，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理性思维及其范畴中显示自身，也就是说，真实之物与真理是在理性中得到把握和保证的。西方形而上学建立在理性的这种优先地位基础之上。如果对理性的澄清和规定可以而且必须被称为“逻辑学”，那我们就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学”；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是在思维的视界内被确定的。


  那么，尼采是怎样对待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个基本本质的呢?我们上面引用过一段文字，并且已经澄清了它的第一部分；其中还有如下句子为我们这里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对理性及其范畴的信赖，对辩证法的信赖，也即逻辑学的评价，仅仅证明了由经验证实的上述信仰对于生命的有用性——而不是它们的‘真理’”。

  


  这个句子包含着双重意思：一方面，它指出了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这个历史中的人是受对理性的信赖引导的；另一方面，它包含着一种对理性和逻辑的真理特征的解释。


  这种对理性的信赖以及理性（ratio）在其中所起的强大的支配地位，我们不可把它片面地把握为理性主义，因为非理性主义同样也在这种对理性的信赖的范围之内。最大的理性主义者最容易沦于非理性主义，而且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非理性主义决定着世界图像的地方，理性主义就欢庆它的胜利。技术的支配地位与容易接受迷信的状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非理性主义是靠对概念的畏惧“生活”和保障自己的，而且理性主义亦然，甚至更加——虽然比较隐蔽和巧妙一些。


  但在尼采的句子中，“对理性的信赖”意味着什么呢?这种信赖指的是人的一种基本状态。依照这种基本状态，理性就获得了那种能力，即一种把人带到存在者面前并且把存在者表象为这样一个对人而言的存在者的能力。


  唯有为理性思维所表象和确证的东西，才要求这样一种保证：存在者存在着（seiend Seiendes）。理性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法庭，在其视界和判决领域里将决定什么存在着和什么不存在。我们在理性中看到了那种对于存在之意谓的最极端的先行决定。


  因此，西方形而上学各个阶段的所有基本立场和主要判词都回荡于其中的那个基本过程，就可以在形式上确定为以下标题：存在与思想（Sein und Denken）。[27]


  如此这般理解的“对理性的信赖”和对思想的信赖，仍处于任何当下流行的对理智和智性的估价一边。对唯智主义的拒绝，对无根无据的和毫无目标的理智的越轨行为的拒绝，总是诉诸于“健全的”人类理智，也就是说，重又诉诸于一种“理智”，亦即总是通过“理性主义”的要求来实现的。即使在这里，理性也是存在、能够存在和应当存在的尺度。如果一种做法、一个措施、一个要求已经被证明或者被断定为“逻辑的”，则诸如此类的东西就被视为正确的，亦即有约束力的。凡是能够被人们说成“逻辑的”，都是令人敬佩的。在这里，“逻辑的”并不是指：按照学院逻辑的规则来思考，而是指：根据对理性的信赖来计算。


  那么，尼采就他所谓的“对理性的信赖”作了何种解释呢?尼采说：“对理性的信赖”并不证明理性认识的“真理”。真理又被加了引号，目的是为了表明：真理在这里是在正确性意义上被理解的。举例说来，如果物理学以确定的范畴（诸如物质、原因、相互作用、能量、势能、亲合性等）来思考存在者，并且在这种思考中从一开始就“信赖着”这些范畴，并且通过一种有所信赖的研究达到不断更新的结果，那么，这样一种对以一门科学为形态的理性的信赖就并没有证明：“自然”在这种通过物理学范畴对象性地被构成和表象的东西中把它的本质公开出来了。而毋宁说，这样一种科学认识仅仅证明，我们关于自然的思想对“生命”来说是“有用处的”。认识的“真理”就在于认识对于生命的有用性。这就十分清晰地说明：凡是获得一种实践功用的东西就是真实的，而且只有根据可用性的程度才能评价真实之物的真理。真理根本就不是某种尚有待评价的自为之物，而不如说，真理无非就在于一种可评价性，即一种根据可获得的功用进行评价的性质。


  可是，就尼采而言，对于功用和有用性的思想，我们不可在一种粗糙的和日常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来加以看待，正如我们不能在一种生物主义的意义上来看待他的生物学的语言用法。某物是有用的，这话在这里仅仅意味着：某物属于“生命”的条件。而且，就对这些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方式和一般限定特征的本质规定而言，一切都取决于“生命”本身在本质上是如何被规定的。


  尼采的意思并不是说：物理学的认识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而且只要——它们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有用的，例如，可用于制造一种冬天取暖和夏天消暑的电器。因为实践的利用已经是下面这回事情的后果了，即：科学认识作为这样一种认识是有用的。实践的利用只有根据理论的“有用性”才是可能的。那么，在这里何谓“有用性”呢?它指的是：科学认识以及理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把某物（即自然）设定并且已经设定为存在着的，从而预先确保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征服。


  



第8节 真理与真实之物[28]


  问题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确定。这个问题包含着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在这里，“存在者”、“存在着”以及“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29]尼采的句子——包含这个句子的整个段落——力图把关于真理之本质的解释逼入另一个方向中。这种有着不同取向的对传统真理概念的解释并没有消除传统真理概念，而倒是以之为前提的，并且把它更牢固地设定起来、把它加固起来了。对理性的信赖并没有证明理性认识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并没有证明理性认识以描摹方式适当地复制了现实事物。对理性的信赖仅仅证明，诸如“持以为真”之类的东西属于“生命”的本质。生命体——而且这里首先想到的是人这个生物——为了成为自身就必须与存在者发生关系，与存在者打交道。可见，尼采其实是要与传统关于作为正确性的真理的观点脱离关系！不——我们还不可如此匆忙地下结论，特别是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对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的本质作过深思。


  正确性的意思是表象与存在者的适合。其中首要的一点是：真实的表象是一种对存在者的表象。但这种表象如何才能发生，正确性是如何可能的，以及正确性的依据何在，这些都还是问题。首先成问题的是：是否正确性就在于，表象作为心灵之外的对象的摹本出现在心灵之中。成问题的是，我们内心的表象与外在对象的描摹性符合是否总是能够得到确定，以及由谁来确定。与对象的描摹性适合其实只能通过一个途径得到确定，亦即只有通过对象本身达到被给予状态才能得到确定。但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对象表象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必须具有关于对象的表象。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关于对象的表象——其适合性是要根据对象来衡量——是不是描摹了这些对象。长话短说，就本质性方面来看，问题还是：正确性的本质，在某个方面关涉到真理之本质的正确性的本质，本身应当如何得到把握，与存在者的适合性（Angemessenheit）应当如何得到理解。


  也许，说适合性必定具有一种描摹的特征，这只不过是一个粗糙的、毫无根据的先入之见而已。尼采绝没有动摇传统形而上学关于真理的基本观点的本质内容。但与人们那个轻巧而几乎普遍流行的想法不同，传统的真理概念的本质内容并不是说：真理是心灵中的表象对外部事物的描摹。而毋宁说，形而上学的真理概念的本质内容有着如下意思：


  其一，真理是理性的一个特征。


  其二，这个特征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提供和表象（bei-und vorstellen）。


  这个真理规定的本质来源在此不拟探讨。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这里存在之物和存在者意味着什么呢?一般存在者与“生命”的关系如何?在何种意义上以及究竟为什么对人来说存在者必定是可表象的和已经被表象了的?这种表象存在于何处?还有，这种表象又是如何根据“生命”之本质而被规定的?


  尼采对真理之本质的沉思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正是上面这些时而相当清晰、时而并不清晰地得到把握的问题，而且只是这些问题。《强力意志》第507条的接着两段（也是最后两段）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答案。为了探问尼采真理观的最内在的基础，这两个段落可以为我们提供基准点：


  
    “认为一定有许多信仰存在；可以判定什么；没有对一切基本价值的怀疑——这些乃是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一些单纯的断言，而且我们必须立即承认，这些断言切中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如果一切“真理”和“信仰”，任何对某物的赞同，任何对某物的遵循，从而任何立足点和任何可能的态度，都已经从“生命”中消失了，那么，从“生命”中还可能产生什么呢?一种“持以为真”的实现，某物作为存在者而被觉知、被看待和被保持，这决不是一个任意的生命现象，而是“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条件”。因此，尼采说：真理乃是生命之为生命被嵌入其中、而且必须被嵌入其中的地基和基本结构。可见，真理和真实之物并非只是事后根据一种生命所分得的实践功用而得到规定的，而不如说，真理必须已经存在，生命体才能够生存，一般生命才能够保持为一种生命。


  谁会拒不赞同这样一种对真理的评价呢?不过，如果我们来思索一下下面这个句子，我们的这种赞同就很快又会摇晃起来。下面这个句子是尼采用来概括地说明真理以及对一个无可怀疑之物的把握的根本必然性的：


  
    “因此，必然的一点是：必须把某物视为真实的——而不是：某物是真实的”。

  


  因此，被相信之物和被视为真实的东西就可能（“自在地”）是一种欺瞒，是不真实的；对它来说，只要被相信就够了，而且如果它是无条件地和盲目地被相信的，那就更好了，最好不过了。


  那么，莫非尼采是要把每一种“欺诈”都看作有效的真理，只要它靠“运气”获得了必要的“相信”?也就是说，难道尼采是想要摧毁一切真理和真理可能性么?即使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嫌疑加在尼采身上，他的真理观难道不是充满着矛盾，难道不是——干脆可以说——疯疯癫癫的么?刚刚尼采还在要求一切生命体的本质基础，即：真理存在。而现在，他以一种形而上学的玩世不恭宣称：某物是不是真实的，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被视为是真实的就足够了。这两个说法如何能合拍呢?


  真理必须存在，但这种真理的真实性无需“真实地”存在。[30]这一切即使不说是荒谬的，至少也是难以理解的。确实如此。但哪里有规定，最本质性的东西——也许真理的本质就属于此类——必须是容易理解的呢?所谓“容易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任意的日常理智及其通常表象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达到的。


  但是，倘若最本质性的东西虽然是最简单的、但恰恰因此也是最困难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作好准备，在对真理之本质的沉思中去遭遇令人诧异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力争达到那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的视界中，尼采关于真理之本质所讲的话才一体地成为可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出，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真理虽然是一种必要的价值，但却不是最高的价值。假如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达到一种本质性的沉思，我们就必须坚守在尼采思想的范围内，即使我们没有马上找到一条出路，摆脱掉这些似乎混乱不堪、自相矛盾的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思想。在真正的思想领域里，出路始终是逃避和逃遁的标志。


  或者，我们首先还应当指出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性的总体状况，才能来说明下面这一点：当尼采说“因此，必然的一点是：必须把某物视为真实的——而不是：某物是真实的”时，他道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完全不同于一种奇特而夸张的私人意见。而这个句子之所以具有一种尚未得到衡量的不确定的分量，并不是因为它能够从这个星球的历史性的总体状况中得到证实——通过表面上可以一一列举出来的现象，例如通过规模巨大的宣传战，通过一切生命都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外表特征、华丽装扮和广告宣传。对于所有这一切，人们不能把它们当作纯粹的表面化和浅薄性搁置在一旁，人们不能对它们嗤之以鼻并且眷恋于往昔；因为在其中起作用的，乃是现代存在之本质的深渊的某种深度。上面这个句子以某种方式道出了发生的事情，即：当下历史性的形势和状况已然不过是这种隐蔽历史的后果，而且作为后果，它们并没有控制住它们的基础。


  若是这样的话，则不光是对一切信赖和可信赖性的一种无限度的扰乱将风行全球（并且是以“对理性的信赖”为基础），而且我们也必须想到某个隐蔽的东西。我们必须想到，不只是某一种真理，而是真理之本质受到了动摇；而且，人们必须承担和完成一种对真理之本质的更原始的奠基。


  



第9节 “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对立。向价值关系的回溯


  对于那个以某种尖锐形式表达出尼采真理观的命题，我们首先必须把握其本质内容的基础。为使这个基础成为可理解的，我们必须首先把它收入眼帘。如果它已经得到了洞察，那它首先就必须作为这个基础被认识和确定。尼采的命题说：有真理存在，这是必然的，但这种真理的真实性却毋需是真实的。这个命题的依据到底何在呢?


  尼采已经用《强力意志》第507条的开头几句话道出了这个命题的基础。他说，真理的本质是一种“评价”。对一切本质之物的本质规定都要回溯到“评价”。本质性的东西要从其价值特性的角度被把握，只有这样才能被把握为本质性的东西。


  在尼采把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接受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任务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原始的翻转，这就是：一切存在者的本质从一开始就被一般地设定为价值了。


  在第507条最后一段中，尼采又接过了这一条开头对真理之本质的决定性规定的关键内容，并且把它转变为一个原则性的陈述，这个陈述同时也把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整个探讨明确地置入形而上学历史的内在中心之中了：


  
    “‘真实的世界和虚假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保存条件反映为一般存在的谓词（Pr-dikate）。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以求得兴旺发达，我们就已经确定，‘真实的’世界不是一个可变的和生成的世界，而是存在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和虚假的世界”——尼采把这个对立归结为价值关系。在这里，尼采是在真实之物、“真实世界”意义上来理解真理的，并且把它置入一种对立中了。“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这个对立的表达式上又被加了上引号——这是一个提示，表明在这里被收入眼帘的是流传下来的和普遍熟知的东西。尼采在此表达出对这个对立的新规定；这个对立就是真正地和真实地存在的东西与只有在一种派生的和非本真的方式才可以被称为存在者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在这样一种对两个世界——“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的对置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两个领域的区分，它们就是在根本上向来以某种方式存在、仅仅还以完全而空洞的虚无为其边界的东西范围之内的两个领域。这种区分与西方关于存在者的思考同样古老。随着原初希腊的存在者观点在直到眼下的西方历史进程中固定为某种通常的和不言自明的东西，这种区分也同样地变得流行了。对于这种把存在者整体区分为两个世界的做法，人们按照学院语言把它称为“两个世界学说”。在这里，我们无需具体地探讨这个两个世界学说及其与西方形而上学的主要阶段相吻合的各种历史变化。不过，我们在此要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这种在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乃是一个预先为诸如“超-物理学”[31]之类的东西给出发展可能性的主要结构；因为一种μετὰ（τὰ φυσικά）、一种超出（Ѓber-hinaus），亦即超出一个首先被给予之物而达到另一个东西，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即：一般地前者与后者在它们的可区分状态中已经得到奠基，一般地有一种区分贯通存在者整体，而依照这种区分，一方与另一方已经在χωρισμός［裂隙］中分离开来了。


  其二，对整个西方思想来说，柏拉图的哲学赋予这种“两个世界学说”一个可以说“经典的”特征。


  其三，尼采对这种区分的态度往往立足于对这个柏拉图主义学说的一种特定解释。


  诚然，尼采对于“真实的世界和虚假的世界”这个对立的解释是粗糙的，既没有从西方前柏拉图的存在者学说的角度，也没有从柏拉图的和后柏拉图的存在者学说的角度，深入到具体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内在机制和问题态度之中。但凭着那种对立，尼采还是触及到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柏拉图区分了ὄντως ὄν与μὴ ὄν，即存在着的存在者与这个不应当如此存在和如此被称呼的“存在者”。这个ὄντως ὄν，即存在着的存在者，真正地存在的东西，也即依照存在之本质存在的东西，乃是τὸ εἷδος，即外观，是那个东西——某物在其中显示出它的面貌、它的ἰδέα［相］，也就是说，是某物之所是，是什么存在（Wassein）。而μὴ ὄν［非存在者］虽然也存在着，而且因此也——以希腊方式来思考——呈现出来，也显示出某个外观和面貌，一个εἷδος［爱多斯］，但这个面貌已经被扭曲了，已经变形了，这个外观已经被遮蔽而模糊了；μὴ ὄν［非存在者］因而就是τὸ εἴδωλον［摹本］。从柏拉图意义上来看，所谓现实的、对人来说明确清楚的事物，诸如这座房子、那艘船、那棵树、这块牌子等等，一概是εἴδωλα，即有外观的东西，它只是看起来像真正的外观一样。它们是μὴ ὄντα［非存在者］，虽然是存在者，是在某种意义上有其面貌的在场者，但其外观却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损害，因为这个外观向来必须在一种感性材料的印记中显示出来。而在这个确定的、这样那样大小的、由这种或那种建筑材料造成的房子中，却显示出房子因素（das Haushafte），而且这座房子的房子存在就在于房子因素的在场中。使一座房子成为一座房子的房子因素，乃是房子那里真正存在的东西；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εἷδος［爱多斯］，即“理念”（Idee）。


  在尼采的语言用法中，“真实的世界”意同“真实之物”、真理。它就是在认识中被把握的东西，是存在者；“虚假的世界”则意味着非真实的和非存在的东西。但什么使存在者成为一个真正存在的东西呢?我们就什么东西以及人们自古以来就什么东西说：这“是”（ist）?人们把什么看作存在着的（seiend），甚至当人们已经脱离了原始的柏拉图的觉知方式的时候?我们说某物存在（ist），我们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并且预先作为总是已经现成者为我们所遇见的东西，也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在场并且在这种在场状态中有着不断持存性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乃是预先就不能被带走的东西，它保持着自己的状态，经受住每一种侵袭和每一种偶然。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这意思就是说：持续的在场状态（beständige Anwesenheit）。如此存在者就是真实之物，就是“真理”，作为持存的和不隐匿的东西，这种“真理”是人们始终要真正地遵循的，人们从中才能获得依靠。如果说尼采在其关于存在者之本质的观点中也没有明确地深入到既定解释的区域之中，没有对既定解释的影响作出判断——与他之前的其他形而上学家毫无二致——，那么，他就是在上述持留者和持存之物的方向上来思考“存在者”、“真实之物”的。因此，“虚假的世界”、非存在者，就被视为非持存者、无持存者、始终变化者、倏忽即逝的东西。


  基督教信仰在尘世的短暂性与天国或天堂的永恒性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的一个变式而已，一个为某种特定的拯救和救恩信仰所烙印的变式。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他把基督教解释为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无非就在他这种解释工作中。


  然而，尼采思想的目标并不在于，以另一种解说来取代基督教关于真正存在者的解说，在保留同一种神性（Gott-heit）的前提下用另一个上帝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天国。而毋宁说，尼采的追问目标在于，根据其起源把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规定为这样一种区分。因此，对尼采思想来说，决定性的还是下面两点：


  其一，他从根本上提出了这种区分本身的起源问题，这个事实是一个要点；其二，他是如何提出、理解、从而解答这个起源问题的，这种方式也是重要的。他的答案是：这种在作为持存世界的“真实的”世界与作为非持存世界的“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必须回溯到“价值关系”（Wertverhältnis）上。这就是说，把持存之物和固定之物设定为存在者，以及相应地把它与作为非存在者和虚假之物的非持存之物和变化之物对置起来，这种做法乃是某种特定的评价。而且，相对于变化和流变之物，持存和固定之物作为具有更高价值的东西受到了优待。对持存之物和无持存之物的价值的评价，是受关于价值的基本观点指导的。


  所谓“价值”，尼采理解为“生命”的条件。在这里，条件并不是某个事物的功效，并不是在生命之外出现的作为事态和情况首先归生命所有或者为生命所缺的某个事物的功效。限定和被限定状态在此的意思就如同：对本质的确定。只要生命具有一种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本质，它就自发地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它把这些条件设定和保存为它的条件，并且凭着这些条件来设定和保存自身。如果人们像尼采那样把这些条件把握和命名为价值，那就意味着：由于生命满足了自己的本质，它在自身中就是设定着价值的（Werte-setzend）。可见，价值设定并不是指一种从外部通过某个人加给生命的评价。价值设定乃是生命本身的基本过程，是生命实现和完成其本质的方式。


  但生命，在这里尤其是人类的生命，将预先根据生命本身规定自己的本质的方式，来调节对它本身的真正条件的设定，一般而言，就是对其活力之保障条件的设定。如果生命之为生命首先而且不断地仅仅重视自我保存以及持续地在其持存方面得到保障，如果生命无非意味着对向来已经传承和接受下来的持存因素的保障，那么，生命就将把满足和服务于这种持存保障的东西变成它最本己的条件。于是，如此这般最具限定作用的东西就成了有最高价值的东西。如果生命在其生存中关心的是把它本身及其持存不断地保存下来，那它必定就不光是已经保障了相应的具体条件。根本说来，只有这种具有保存和持存之保障特征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生命的条件，亦即一种价值。只有这种东西才能被称为“存在着的”。但如果真实之物已经被视为存在着的东西，那么，一切可以被视为真实的东西就必定具有持存和固定之物的特征；“真实的世界”就必定是一个持存的世界，在此也就是说：一个消除了转变和变化的世界。这样就澄清了尼采那些句子的最初可理解的意义——尼采通过这些句子来解说，何以他要把“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这个对立回溯到“价值关系”上面。尼采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保存条件反映为一般存在的谓词（Prädikate）”。所谓“我们的”，并不是指现在恰好生活着的人的生命条件，也不是指一般人的生命条件，而是指西方的、希腊的、罗马基督教的、日耳曼罗曼现代的“世界”的人的生命条件。由于这种人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和最后的关心是持存性、延续和永恒，所以，这种人同时已经把其生命中的这种关心置于“世界”之中，置于“整体”之中了。这种关于存在者之本质的解释方式（即把存在者之本质解释为持存性）起源于人类生命对自身的本真因素的理解方式，亦即把自身看作对生命本身的持存保障。因此，惟有这些规定性——持存性、延续性和坚固性——才道出了什么存在，什么可以被称为存在着的，对什么东西可以用“存在着”（seiend）和“存在”（sein）这个规定来陈述。


  尼采接着的句子似乎只是对前面那个句子的一般性重复。但其实它道出了更多的东西；因为它首先给出了尼采自己的解释，即对存在者“存在”这一事实以及存在者在其本质中是什么的解释，对他所谓的人类生命的“保存条件”的解释。


  从柏拉图意义上看，“理念”不仅是人类思维的主导观念，是我们“脑袋里所具有的”东西，它们还构成了存在者的本质，并且在它们的持存状态中也赋予一切并不真正存在的东西以暂时的和模糊的持存，也让μὴ ὄν［非存在者］“是”一种ὄν［存在者］。


  但尼采的解释却采取了另一个方向。存在者存在这一事实——即生命的“保存条件”——无需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思考，亦即无需把存在者思考为某种“超越”生命、在生命之彼岸的自在自为地不断持存着的东西。唯一的条件是，生命从自身而来并且进入自身之中培植了一种对某个东西的信仰，即对它能够持续地并且普遍地遵循的某个东西的信仰。


  由此可以明见：对于他把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对立回溯到“价值关系”的做法，尼采还作了更进一步的追溯，追溯到进行评价活动的生命本身。这种回溯无非就在于一种关于生命之本质的陈述，后者说的是：为了能够作为生命而存在，生命需要有一种“信仰”的持续坚固性；而这种“信仰”就意味着：把某物视为持存的和固定的，把某物看作“存在着的”。只要生命设定着价值，但同时又关心着它自己的持存保障，那么，生命就必定包含着这样一种价值设定——在其中，生命把某物看作持存的和固定的，亦即看作存在着的，也就是看作真实的。


  让我们由此回到《强力意志》第507条的开头：


  
    “‘我相信某物是如此’，这样的评价乃是‘真理’的本质。通过评价表达出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

  


  现在我们就可以说：真理乃是真实之物的本质；真实之物就是存在者；所谓存在者就是被看作持存的和固定的东西。真实之物的本质原始地就在于这样一种“把某物看作固定的和可靠的”。[32]但这种“看作”（Dafürnemhen）却不是某种任意的举动，而是对于生命本身之持存保障来说必然的行为。作为对一个生命条件的看法和设定，这种行为具有一种价值设定和价值评价的特征。真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评价。真实存在者与虚假存在者的对立，乃是一种起源于这种评价的“价值关系”。


  看起来，我们上面的说法似乎始终只是说着同一回事，始终是在兜圈子。不仅看起如此，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这种情况不应诱使我们产生一种看法，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地理解了尼采的主导命题：真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评价。在我们还没有认清对“生命”的本质规定与价值思想的作用之间的形而上学联系之前，尼采关于真理和认识的观点就还面临一种危险，即有沦为实用的和健全的人类理智的一个陈词滥调的危险；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西方思想的第一个开端最隐蔽和极端的结果。


  尼采本人把形而上学的“两个世界学说”当作一种真理之本质的解释的背景提供出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包含着一个指示：我们必须径直由此出发加强这种真理解释的奇异性，并且把值得追问的东西集中到最内在的问题点上。


  



第10节 作为“生成”的世界和生命


  把某物表象为持存之物和固定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表象活动乃是一种价值设定。把“世界”的真实之物提高为一个自在地持存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东西，这同时也意味着：把作为一个必然的生命条件的真理置入生命本身之中。但是，倘若世界应当是一个始终变化和消逝的东西，倘若世界的本质就在于消逝者和非持存者的最易消逝的东西中，那么，持存之物和固定之物意义上的真理，或许就是对自在地生成的东西的一种单纯固定和凝固；而且，跟生成之物相比，这种固定或许与生成之物是不相称的，仅仅是一种对生成之物的扭曲和变形。作为正确之物的真实之物或许恰恰不是以生成为定向的。真理于是就成了非正确性、谬误——即一种“幻想”，尽管也许是一个必然的幻想。


  由此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尼采那个令人诧异的说法——真理是一种幻想——的言说方向。而我们同时也看到，在这个说法中，真理的本质是在正确性意义上得到把握的；而正确性在此说的是：在与“存在”（ist）之物相适合意义上对存在者的表象。因为，根据尼采的解释，只有当真理在本质上是正确性时，它才可能是非正确性和幻想。如果世界不“是”（ist）一个存在着的世界，而“是”一个“生成着的”世界，那么，真实之物意义上的真理就是幻想了；这里的真实之物是持存、固定和不可变之物意义上的所谓存在者。一种认识——它作为真实的认识把某物“看作持存之物和固定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遵循着”存在者，但却没有切中现实之物，即：作为生成世界的世界。


  世界真的是一个生成的世界吗?尼采实际上对此问题作了肯定回答，他说：世界——“真的”！——是一个“生成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存在者”。可是，尼采不只是把世界肯定为一个“生成”的世界，他也知道，这种肯定作为一个世界解释同样也是一种价值设定。因此，在我们已经探讨过的这则笔记（《强力意志》第507条）那个时期里，尼采也曾记下如下提示：


  
    “对立于永远不变者的价值（看一看斯宾诺莎的幼稚，笛卡尔的亦然），是最短促和最易逝者的价值，是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的诱人的金色光亮——”。（《强力意志》，第577条；1887年春季至秋季）

  


  在这里，尼采明确地设定了一种价值来反对另一种价值，而且他所设定的这种“价值”作为一种价值，亦即作为生命之条件，又是从“生命”中取得的，是从“生命”中读解出来的，不过是在另一道对生命之本质的考察目光中：生命并不是自我加固和被固定的东西，并不是在其持存方面自我保障和被保障的东西，而不如说，“生命”乃是一条长蛇，一条蜷曲着和盘绕着、力求返回到自身之中（即回到自己的本质圆环中）、总是蜷缩起来并且总是在圆环本身中滚动着的长蛇，也就是永恒生成者；生命这条长蛇的安静只是假象，只是在一种弹跳和跳跃之前的自我抑制。所以，这条长蛇才成为孤独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一个伴侣。


  针对真实之物，即被保证、被确定和被固定之物，以及这个意义上的存在者，尼采设定了生成者。对立于“存在”，尼采设定了作为更高价值的“生成”（参看《强力意志》，第708条）。从中我们首先只得出一点：真理不是最高的价值。“要把‘它如此这般存在’的信仰转换为‘它应当如此这般生成’的意志”（《强力意志》，第593条；1885—1886年）。作为“持以为真”，即把自身确定为一个最终被固定和被确定的“它如此这般存在”（So ist es），这样一种真理不可能是生命的至高形式，因为这是对生命的活力、生命的超越意志和生命的生成的否定。赋予生命以活力，使得生命成为一个生成者并且作为生成而生成着，而不只是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也即不只是作为固定现成之物而确定下来——这显然就是那种价值设定的目标，与这种价值设定相比，真理只可能是一种被贬黜了的价值。


  对于这个思想，尼采经常以十分容易被误解的形式作尖锐而夸张的表达：“——并没有什么‘真理’”（《强力意志》，第616条）。但在这里，尼采同样也在真理一词上面加了引号。这种“真理”按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幻想，但它作为这种幻想却是“生命”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究竟有没有“真理”呢?当然有。尼采或许是想要否定这一点的最后一人了。所以，尼采所谓“并没有什么‘真理’”这个说法说的是某种更为本质性的东西，即：真理不可能是首先并且真正决定性的东西。


  为了在尼采意义上理解上面这一点，并且在尼采意义上来估量为什么真理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我们大有必要首先更明确地追问一下：在何种意义上并且以何种方式真理依然是一种必要的价值。只有当并且因为真理是一种必要的价值，对“真理不可能是最高价值”这一点的证明的思想努力才会有某种效果。由于对尼采来说，真实之物与存在者是同义的，所以，通过对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我们也将了解到，尼采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存在者的，这就是说，当尼采说“存在着”（seiend）和“存在”（sein）时，他指的是什么。此外，如果真实之物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而真实之物的意思就如同存在者，那么，存在者也就不能构成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现实性就不可能处于某种存在中了。


  真理是“持以为真”，是把某物看作存在着的，是在表象存在者之际对存在者的确信，也即对存在者的认识。一旦verum［真理］在现代变成了certum［确定之物］，真理变成了确信，真理变成了“持以为真”，则真理之本质的问题就被置入对认识之本质的规定之中了，就被置入确信是什么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之中了。后面这个问题也就是：“对其自身的确信”（das Seiner-selbst-gewiβ-sein）依据何在，不可怀疑性意味着什么，绝对不可动摇的认识的基础何在。而相反地，在真理首先构成认识的活动空间的地方，对认识之本质的规定却已经植根于真理概念的开端中了。


  因此，我们关于尼采真理概念的问题就凝聚为这样一个问题：尼采是如何规定认识的?我们必须作这样一种追问。这一事实表明，尼采虽然对早期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思想作了高度评价，但仍然完全是以现代方式进行思考的。所以，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必须就真理问题作一种反复的提醒：对于现代思想来说，真理的本质是根据认识的本质来规定的；而对于原初的希腊思想来说，认识的本质是根据真理的本质来规定的，尽管只是一个短短的历史性瞬间并且只是在第一个开头中。


  对尼采来说，真理作为价值是生命的一个必然条件，是生命为其自身之故实行的一种评价。因此，与认识问题相伴随并且以这个问题为形态，我们同时也碰到了一个关于生命之本质的更为尖锐的问题。质言之，我们可以用一个句子来表达：我们要追问的是一个进行认识活动的生命。


  



第11节 认识作为按照实践需要对一种混沌的图式化


  人类的认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味着要认识认识本身。人们经常认为这样的企图是荒谬的、荒唐的、背谬的，几近于明希豪森所讲的那种想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坑里拉出来的企图。[33]人们在指出这种荒谬性时，还自以为特别机敏和优越呢。但实际上，人们在此已经太迟地想到自己这种相当可疑的机敏。因为对人来说，认识并不是他偶尔才去了解和认识一下的东西，更不是只有当他开始建立一种认识论的时候才会去认识一下的东西；而不如说，认识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点：认识已经认识了自己。


  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表象并不是一个仿佛仅仅在人身上进行的过程，而是人置身于其中的一个行为，而且，这种置身于这样一个行为中的情况就把人摆到这种关系的敞开境界中，因而共同承荷着人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在对存在者的表象性行为中，人也总是已经对自身有所作为了——不论是否带着自己的“理论”，不论是否有自我思考。更为本质性地，这就意味着：认识之为认识总是已经被认识了；要认识认识，这并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而倒是一个具有高度决断特征的意图。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下面这回事情：在明确地把认识之本质提取出来的尝试中，认识是如此被经验的，就像它已经先于一切关于它的思索而得到了认识，并且依照它自己的本质而公开出来的那样。因此，如果人们纯粹形式主义地、仅仅靠词语和词语序列来提出论证和解释，说明对认识的认识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那么，这就已经包含了一个对认识的本质性的错误认识。因为认识在自身中就是沉思的，决不只是在事后沉思的；借助于这种沉思性，它总是已经处于它自身的本质的一道光亮中了。


  正确地来理解，所谓认识认识的本质，意思就是：回到认识的已经敞开的、但尚未展开出来的本质基础那里。这并不是说，把一个已经完成、并且已经澄清的行为再次以更高的能量运用到自己身上。


  然而，西方人的本质和历史的特征在于：他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关系中就包含着知识和认识，因而也包含着本质性意义上的深思熟虑状态（Besonnenheit），据此看来，西方人的本质部分地就是由这种沉思决定和构成的。因为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也只有这个历史性的西方人才可能受到一种无沉思状态、一种对深思熟虑状态的扰乱的侵袭。这乃是一个非洲黑人部落完全没有沾染上的一种命运。反过来讲，对这个历史性的西方人的挽救和奠基也只能从至高的沉思激情中产生出来。而这种沉思首先也包含着对认识的认识，对知识的沉思，以及对知识借助于它的本质历史两千年以来一直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本质基础的沉思。


  对认识的沉思与建立一种枯燥而奇特的“认识论”毫无关系。在此类“认识论”中，关于认识的问题所追问的东西，乃是某种对追问者来说总是已经这样或那样、最终或暂时地预先确定了的。


  从形式上看，认识就在于一个认识者与可认识的和被认识的东西的关系中。但这种关系并不是自为地无关紧要地放在某个地方的，就像在一片森林里一根掉下来的树枝与附近一块岩石的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我们可能会发现也可能不会发现。标明认识之特征的那种关系，始终是我们在其中对自身有所作为的关系，而这种对自身有所作为的情况就在我们的基本态度中回荡。我们的基本态度表达在：我们是如何预先看待存在者和对象的，我们如何已经把我们与存在者和对象的关联中决定性的东西规定下来了。


  现在，如果我们要以尼采的一则合适的笔记为引线，来探究一下他是如何理解认识的，从而是如何理解“持以为真”以及真理的，那我们就得注意如下两点：


  其一，尼采以何种方式预先规定了作为可认识者而与人照面、并且包围着人及其生命的那个东西。


  其二，尼采在哪里看到了与照面事物和周遭事物的认识关联中决定性的东西。


  对照面事物的先行规定，以及对与照面事物的关联特征的确定，这两者本身将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将返过来指向一个共同的本质基础，也就是说，将指向一般人类生命的基本经验方式以及人类生命归属于“世界”整体的方式。因此，这种基本经验并不是关于认识之本质的解释工作的一个单纯背景，而是第一性的和预先决定其他一切的东西。


  对尼采来说，认识意味着什么呢?他是如何预先看待人与世界的表象性关系的?认识是我们称之为人的理性生命体身上的一个过程吗?如果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且通过这个过程，仿佛有一些关于周围世界的一些图像被摄了下来，然后它们被纳入心灵和精神之中，以至于认识就成了一种对现实的抄写和描摹了?或者，对尼采来说认识并不是这样一种认识?对这个还没有得到明确追问、但似乎已经悄悄地受到预先追问的问题，尼采的回答是：


  
    “不是‘认识’，而是图式化——强加给混沌以如此之多的规律性和形式，以满足我们的实践需要”。（《强力意志》，第515条；1888年3月至6月）

  


  在这些话中包含着尼采认识观的要义，就如同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则笔记的开头道出了真理的要义——“‘我相信某物是如此’，这样的评价乃是‘真理’的本质”。我们必须理解后面这句话与上面刚刚引用的话之间内在的共属一体关系以及它们的共同根源。这样做，我们决不是要关心尼采在这些关于真理和认识的解释中受到了哪些历史影响；而不如说，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是，这种在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范围内的关于真理和认识的观点指向何处，从真理问题角度来看，什么东西已经由此得到了决断，得到了一个急剧的或者只是到现在才变得显明的决断。问题不在于：他是从何处得来的?而在于：他借此给出什么?


  “不是‘认识’，而是图式化”。让我们再注意一下：“认识”一词上又被加了引号，就像在另一则笔记中“真理”这个名称上被加了引号。这意思是说：认识不是所谓的接受性、临摹性的描摹意义上的“认识”，而是“图式化”。在我们首次对理性和思维——根据范畴及其图式进行的表象活动意义上的理性和思维——的本质作出澄清时，我们已经碰到过这个σχῆμα［图式］概念。也许尼采把认识解释为一种“图式化”的做法可以与理性和范畴用法的本质历史性地联系起来；所谓“历史性地”——这意思就是说：这种把认识理解为“图式化”的观点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道，都处于同一个决断领域内，尽管尼采并没有以历史学的方式，[34]通过对过去各种意见的查阅，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取得”这个图式概念。


  尼采理解的“图式化”是什么呢?他立即在接着的句子中作了解说：“强加给混沌以如此之多的规律性和形式，以满足我们的实践需要”。在何种意义上或者按照哪些角度来看，这话已经从根本上规定了被把握为“图式化”的认识呢?“图式化”被解说为：强加“规律性”和“形式”的某种尺度。在这里，图式乃是一些印记，它们本身也包含着一种规则性，并且提供出某种规定。不过，同样重要的或者还更为本质性的，是尼采此外道出的两点：


  第一，具有规整作用的形式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加给尼采所谓的“混沌”的。认识首先遇到和暂时遭遇到的那个东西，认识在其中出现的那个东西，通过图式化而获得了规整性形式的强加物。照面事物具有“混沌”的特征。我们愣住了——假如我们在解说尼采的话时并不是漫不经心地去听句子，而总是根据我们自身、根据我们自己的认识态度共同去思考，我们究竟在有待认识的东西中遇到了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一定会感到惊奇的。如果我们在认识之际径直环顾一下，在这个教室里，在街上，在树林里，在任何别的地方，难道我们在那里进行认识和了解时碰到了“混沌”么?难道不是相反地，我们倒是发现了一个有序的、划分好的区域，从这个区域中，诸对象（其中一些归属于另一些）以一种一目了然的、方便可用的、可支配的、可测度的方式与我们相对而立?我们越是在一种纯粹的逗留中让一切都站立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把我们所谓的“世界”摆到我们面前来——即使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狭隘的世界——，则所有这些对象性的东西就越丰富和越有序地出现，就越能相互协调和接近。但这却不是什么“混沌”！


  第二，尼采说：具有规整作用的形式被强加给“混沌”，这个过程的尺度取决于我们的“实践需要”。也就是说，认识行为得以从中产生并且从中得到规定的那种态度，是实践行为，即生命实践，而不是“理论的”表象。


  现在，认识的本质框架有了一个坚固的轮廓：认识是图式化，有待认识的和可认识的东西是混沌，而认识者是生命实践。但是，这样一个说明却有违于我们刚刚在直接考察我们关于“世界”的日常习惯表象时所发现的东西。


  尼采是如何达到他对认识之本质的特性刻画的呢?难道他和他之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直接包围着他们的世界，难道他们都没有重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日常经验吗?莫非他们是为了一种预先被把握的关于认识的看法、并且为了对这种看法表示敬意，就看不到认识的本质形态了么?


  抑或，人们实际上可以从另一个视点来看认识?而且，人们必须从另一个视点出发来看认识，这时可认识者才在认识的视野中作为混沌显现出来，认识才表现为一种强加，即把合规则性和形式强加给混沌?


  在这里，我们据以考察认识之本质的这另一个视点是什么呢?尼采说我们的“实践需要”对认识来说是决定性的，这时候，他本人似乎已经挑明了这个规定着他的思想的视点。不过，恰恰当我们依循于我们日常的行为、活动、意见、事务和算计，也即依循于“实践”及其“世界”时，我们才真正地看到：我们在进行认识时所对待的那个东西，我们审慎地与之交道的那个东西，我们以开放的感官和健全的理智活动于其中的那个东西（在其中我们也许忙乱不堪、也许休养生息），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混沌，而是一个安排好的世界，一个由相互归属的对象和相互指引的事物——其中一个事物“给予”另一个事物——组成的领域。


  我们越坚决地放弃所有关于存在者和认识的哲学理论，世界就越透彻地以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形态向我们显示出来。关于认识的思考和沉思究竟把自身推到哪个立足点上，才导致它得出了如此奇怪的说法：认识是一种根据实际的生命需要而进行的对混沌的图式化?


  抑或，是不是这种对认识之本质的特性刻画根本就没有如此古怪荒诞?是不是它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支持，以至于可以说，所有伟大思想家都与尼采关于认识的观点达成一致了?如果说这种认识观点与我们的日常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自身的了解很少有一致之处，那么，自从我们知道哲学思想不可以用人类健全理智的尺子来度量以后，这一点就不再会令我们感到奇怪了。当我们说，我们日常的认识和了解并不针对一种混沌，而是关于一个安排好的、有序的对象和对象联系的领域的，这时候，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呢?我们不是在谈论这个已经被认识了的世界么?难道关于认识之本质的问题不就是：对于包围着我们、我们给予周到照料、因此其实已经被认识和熟悉的对象以及它们更广大的领域，我们的表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我们保证说，我们在进行表象时的确是在与一个安排好的和有序的世界发生着关系，那么，我们借此不是透露出这样一点：秩序和安排已经发生了，而且必定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我们恰恰不是已经假定了某个东西，某个显然来源于一种对规整性形式的强加、来源于一种图式化的东西么?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表面，而是进行一种彻底沉思，那么，认识作为表象，作为把一个世界带到我们面前来的活动，根本上就是根据实践需要对混沌的“图式化”。这样的话，尼采对认识之本质的解释就不会是什么令人诧异的东西了，当然也不是什么特有的东西了，结果，我们也就没有任何权利和义务，继续来论述一种特殊的关于认识和真理的尼采学说了。


  若是这样，我们或许就只需要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首先碰到的是“混沌”，何以实践需要对于认识来说是决定性的，为什么认识就是“图式化”?但是，以这种方式来追问，我们是不是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认识行为的状态背后，回溯到认识首先得以从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状态那里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深入到这种认识的背后——这种认识克服了对存在者的无知识和无认识的关系，从根本上首先确立和接受了一种与“某物”的关系，也就是与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某物”的关系?


  显然，在尼采对认识之本质的规定中，同样地在其他思想家（我们在此想到康德）提出的关于认识之本质的规定中，包含着一种对某个东西的回溯，这个东西使那种我们首先而且多半唯一地熟悉的对一个有序的和安排好的世界的表象成为可能，并且承担着这样一种表象。因此就要大胆地尝试，在进行认识之际深入到认识背后去探究认识。这种被把握为图式化的认识，被归结于实践的生命需要，被归结于作为生命需要之可能性和必然性条件的混沌。如果我们一方面把生命实践、另一方面把混沌把握为某个无论如何都不是虚无的东西，因而是一个这样那样地成其本质的存在者，那么，在这样一种对认识之本质的特性刻画中就包含着一种追溯，也就是把认识的本质结构追溯到已经存在的存在者那里，也许甚至于要追溯到存在者整体那里。


  这种对认识的认识诚然是要回溯到认识“背后”。但这种回溯到底具有何种特性呢?认识是根据其起源和“条件”而被说明的，认识就变成为某个被说明者和被认识者。认识是不是由此也变得更具有认识特性，是不是由此得以支配它自己的本质呢?这样一种回溯是否就是把认识置回到它自己的本质光亮中的过程呢?或者，通过这种说明性的回溯，认识倒是变得更为模糊了?它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有关认识之本质的任何光明、任何踪迹都消失殆尽了?也许，对认识的认识始终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步骤的冒险，这一步骤百年一遇，才有某个人先行进入一个未曾被追问的东西中来完成之?我们不妨作这样一种猜测，因为，尽管有过不计其数的认识论立场是历史学家们善于报道的，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只出现过一种唯一的关于认识之本质的解释——对于这种唯一的解释，早期希腊思想家已经为之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对存在者之存在作了决定性的规定，而一切认识作为一个存在者对于存在者的存在行为，都是在他们所规定的这些存在者范围之内运作的。


  上面我们对认识之本质问题的作用范围作了重新说明，这也是对前面内容的一个补充。我们这个说明可能已经足以清楚地解释以下事实：在这个问题上要作出一些重大的决断，而且在以往的西方思想中已经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决断。我们必须来看一看，尼采是如何解决这些决断的各种极端后果的，以及他如何不得不来做这种解决，只要他要形而上学地思考认识——在西方思想传统意义上、并且依照他自己的时代以及现代人的困境对认识作出形而上学的思考。


  我们对尼采的认识概念的解说工作的主导问题已经提了出来：


  为什么在认识中并且对于认识来说，混沌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呢?在何种意义上实际的生命需要对认识来说是指导性的?为什么认识根本上就是图式化?这些问题现在当然只是被罗列在这里。我们尚未确定它们的等级序列，假如有这样一个等级序列的话——看起来显然是有的。


  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图式化，莫非首先是因为有一种混沌在蔓延，其次是因为有一种秩序必须被达到么?或者，被给予之物之所以从根本上仅仅被把握为混沌，是因为已经预先决定了一点：认识必须是一种图式化?如果认识必须是一种图式化，那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要达到一种秩序吗?但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要达到一种秩序呢?在这里，问题层出不穷，而其中没有一个问题是能够根据现成的、人们异口同声地承认的事实来加以解答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去决断。


  无论何时何地，关于认识之本质的问题都已经是一种思想筹划，即对人之本质以及人在存在者中间的位置的思想筹划，也是一种对这些存在者本身之本质的筹划。如果我们没有预先思考这一点，没有越来越透彻地思考这一点，那么，尼采有关认识的解释实际上就无异于人们在某个心理学和动物学研究所里关于生命过程和认识过程所做的研究了；只不过，这种在研究所里进行的关于认识过程的研究——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动物身上——是可以有精确性要求的，而尼采却是靠一些普遍的生物学说法自己来解决困难的。如果我们是在心理学和认识论对于认识的说明要求的框架内活动，那么，我们也就会这样来读解尼采的这些命题，仿佛它们是要向我们说明一下认识。我们没有看到，尼采的这些命题是要对当代人及其认识态度作出某种决断，而且实际上已经作出了某种决断。


  



第12节 “混沌”概念


  认识意味着：为混沌打上规整性形式的烙印。尼采用“混沌”这个名称指的是什么呢?尼采并不是在原始希腊的意义上，而是在后世的意义上、特别是在现代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语的。而同时，“混沌”一词还具有某种起源于尼采思想的基本立场的特有涵义。


  χαος一词的原初意思是张裂开来的东西；它指向一个不可测量的、毫无依靠和毫无根据的、裂开的敞开之物（参看赫西俄德：《神谱》，116）。[35]为什么这个词语所命名的基本经验没有而且未能达到支配地位呢?对此问题的探讨已在我们现在的任务范围之外了。眼下我们只需注意到，长期以来流行的“混沌”一词的意义，以及始终由这个词引导的看法，并不是一种原始的意义和看法。对我们来说，混沌意味着乱七八糟、混乱不堪、颠三倒四。混沌不仅意味着无序，而且也意味着纷乱中的混乱不堪，翻滚中的乱七八糟。在后面这种意义上，混沌始终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运动”方式。


  那么，何以混沌恰恰获得了上面指出的作用，即在认识之本质的规定中的可认识者的作用呢?就对认识的沉思而言，把在认识中照面的东西标识为混沌，而且把它标识为绝对“混沌”，而不是某个方面的某种“混沌”——这样一种做法的动因何在呢?“混沌”是“秩序”的对立概念吗?


  让我们再次求助于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我们走进这个教室（假定是第一次），发觉这块黑板上写满了希腊字母。在这种认识中，我们并没有首先碰到一种混沌，我们看到的是黑板和文字；也许并非所有人都能进一步确认这些是希腊文字；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并没有面对一种混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我们读不懂的可见的书写物。当然啰，人们会同意，我们的直接感知和陈述针对的是在这里现成的、具有这样那样特性的黑板，而不是一种混沌。这种承认诚然是与事实相吻合的，但已经预先把真正的问题当作已经确定的问题了。“这块黑板”——这说的是什么呢?难道它说的不就是我们已经实行的认识：作为黑板的物么?我们必定已经把这个物当作一块黑板来认识了。这种认识的情形如何?关于这块黑板的陈述已经把一切都建立在关于这个作为黑板的物的认识中了。为了认识这个作为黑板的物，我们必须已经预先把我们所照面的东西确定为“物”（Ding）本身了，而绝不是把它确定为一个倏忽而过的过程。对于这个预先一般地已经被看作物的东西，我们遇见的这个照面者，这个在其存在和存在方式方面与我们相关涉的东西，我们必定在我们最初遇见它时就已经对它有所觉知了。我们碰到了黑色、灰色、白色、褐色、坚硬、粗糙、声响（在敲打时）、延展、平面、运动等因素——也即被给予之物的一种多样性。但这就是被给予之物——即自行给予之物么?[36]难道它不也已经是某个被看待之物（Genommenes），已经通过黑色、灰色、坚硬、粗糙、延展、平面等词语而被接受了么?为了具有纯粹地照面者，为了让它照面，我们不是也还必须通过词语（我们已经在词语中把握住了照面者）收回我们这种对照面者的侵袭么?照面者——我们对它究竟还能说些什么呢?或者，在这里，在我们不再或还不能关于存在、非存在和不存在作出决定的地方，就开始了不再能够言说者的区域以及那种弃绝（Verzicht）的区域么?或者，人们即使面对这个照面者也还没有放弃有所命名的词语，而不如说，人们虽然没有亲自命名照面者，但却根据那个把它带给我们的东西，也即根据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每一种感觉方式，来说明这个照面者?人们把被给予之物称为“感觉”的多样性。康德甚至说“感觉的杂乱无章”，意思恰恰就是指混沌、乱七八糟，它不仅在我们感知这块黑板的瞬间中，而且不断地在任何地方都纠缠、占据、关涉、冲刷和翻动着我们——似乎更准确地还应该说，“我们的身体”。这是因为，与上述所谓外部感官的被给予之物同时相随的，乃是“内部”感官的“感觉”的纠缠和翻动、驱使和牵引、吸引和排斥、撕扯和承荷——似乎又准确无误地，人们把这些“感觉”断定为身体状态。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敢于在指定方向上，可以说，在像这块黑板以及其他熟悉事物一样无关紧要地、安静地和确定地作为对象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东西背后，走出哪怕少数几个步骤，那么，我们就已经碰到了杂乱无章的一堆感觉，即混沌。这是最切近的东西。它是如此切近，以至于它甚至不只是在我们“旁边”与我们相对而立，而不如说，我们本身——作为身体存在物——就是这种东西。也许这个身体，这个如其肉身地存在着和生活着的身体，[37]就是我们身上“最确定的东西”（《强力意志》，第659条），比“心灵”和“精神”更为确定；而且，也许当我们说它“充满激情”（begeistert）时，我们说的正是这个身体，而不是心灵。


  生命通过其肉身存在而生活着。迄今为止，关于我们所谓的躯体，我们也许知道了很多几乎已经不可忽视的东西，而没有认真地沉思过什么是肉身存在（Leiben）。它超出并且不同于单纯的“行尸走肉”；它乃是那个东西，在其中，我们在某个生命体的身体过程和现象上能够确定的所有东西才获得了它特有的事件特征。也许乍看起来，“肉身存在”也还是一个模糊的词语，但它命名着某个必须在对生命体的认识中首先并且不断地得到经验和沉思的东西。


  被我们当作万有引力、重力和物体坠落来认识的那个东西是多么简单又模糊，同样地，一个生命体的肉身存在也是十分简单又模糊的，尽管是完全不同的，相应地也是更为本质性的。生命的肉身存在并不是什么独自隔离的东西，被包藏在身体（Leib）借以向我们显现出来的那个“躯体”（Körper）中，而不如说，身体同时就是通道和过道。一条生命之流流过这个身体，对此，我们向来仅仅觉察到少量稍纵即逝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向来又只是依照当下身体状况的接受特性而被觉察到的。我们的身体本身已经被投入到这条生命之流中，从而得以在其中飘摇沉浮，被这条河流所席卷、撕扯，或者也被它推到岸边。我们的感觉区域（我们把它认作身体区域）的那种混沌，只不过是作为“世界”本身的巨大混沌的一个片断而已。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猜测，对尼采来说，“混沌”作为一个名称并不是指感官感觉领域中某种任意的乱七八糟，也许根本上就不是指乱七八糟。混沌乃是表示肉身地存在着的生命的一个名称，表示肉身性生命总体的一个名称。尼采以混沌一词也并不是指在其纷乱中的绝然混乱不堪，并不是指由于弃绝任何秩序而形成的无序，而是指那种涌逼、流动和运动的东西，它的秩序是隐而不显的，它的规律是我们不能直接认识的。


  混沌乃是表示对世界整体及其运作的一种特有的预先筹划的名称。看起来，而且在此最为强烈地给人一个感觉，好像这里又是一种无度的“生物学”思维在起作用了。这种思维把世界“表象”为仿佛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身体”，其肉身和生命构成存在者整体，从而使存在作为一种“生成”显现出来。尼采在后期十分经常地指出，身体不仅必须被当作人类之考察工作的指导线索，而且必须被当作世界之考察工作的指导线索——此即立足于动物和动物性的世界筹划。对作为“混沌”的世界的基本经验就植根于此。但是，既然身体在尼采看来是一个支配性构成物（Herrschaftsgebilde），则“混沌”就不可能意指荒芜的乱七八糟，而倒是指世界整体之生成和流动方面的尚未克服的丰富性的遮蔽状态。由此，那种到处可见的生物主义嫌疑似乎就获得了清晰而完全的证实。


  然而，我们必须再度提醒：或明确或隐含地把这种形而上学标识为生物主义，这种做法并没有思考什么，所有达尔文主义的思路都休想在其中插手。首要地，尼采所谓人与世界根本上首先都要从身体和动物性出发来考察，这样一个思想决不意味着：人类起源于动物，更准确地讲，起源于“猿猴”——仿佛这样一种“进化论”竟能说出关于人的某种东西似的！


  尼采的思想方式与这里所讲的“进化论”是多么不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在查拉图斯特拉时期做的一则笔记中见出（《全集》，第十三卷，第276页；1884年）：“猿猴过于好心肠，以至于人不可能起源于猿猴”。人的动物性具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个基础比人在任何时候通过指出某种现成的、在某些外在方面似乎与之类似的动物物种而能够在生物学和科学上提供出来的基础都更为深刻。


  “混沌”，作为混沌的世界，这指的是：与身体及其肉身存在相关而得到筹划的存在者整体。这种对世界筹划的奠基已经包含了所有决定性的东西，也即对思想来说决定性的东西；这种思想作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也即对最高价值的设定。如果说真理不可能是最高价值，那么，这种最高价值就还高于真理，在传统真理概念的意义上讲就是：它必定更切近和更适合于真正的存在者，即生成者。这种最高价值不同于认识和真理——它乃是艺术。艺术并不复制现成事物，并不根据现成事物来说明现成事物；相反地，艺术美化生命，把生命置于更高的、尚未经历的各种可能性之中。这些可能性并不飘荡于生命“之上”，而毋宁说是根据生命本身把生命重新唤醒，使生命进入清醒状态。因为，“只有通过魔力，生命才保持清醒”。（斯退芬·格奥尔格：《新王国》，第75页）[38]


  但什么是艺术呢?尼采说，艺术乃是“旺盛的肉身深入形象和愿望世界之中的一种充溢和涌流”（《强力意志》，第802条；1887年春季至秋季）。在这里，我们不能在对象性的和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在形而上学上来思考这个“世界”。艺术的世界，艺术有所建立地揭示出来、并且有所开启地建造起来的那个世界，乃是美化者（das Verkl-rende）的领域。但美化者和美化却是那个生成者和那种生成，后者向来把一个存在者，即被固定和已经变得固定、凝固的东西，提升到新的可能性之中。这些新的可能性不是生命享受和“体验”（Erleben）的一个仅仅可追求的遥远而滞后的目标，而是生命的一个先在的和第一性的协调基础。


  所以，艺术就是对生成者、生命本身的创造性经验。而且，从形而上学上看，而不是从美学上看，哲学作为思想家的思想也无异于“艺术”。尼采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这意思就是说：艺术比真实之物、被固定和被止息之物更接近于现实之物、生成者、“生命”。艺术大胆冒险，敢于赢获混沌，那隐蔽的、自我涌溢着的、未被掌握的充盈生命；这种混沌首先就像一种单纯的混乱的麇集显现出来，而且基于某些原因也必定如此这般显现出来。


  我们前面的讨论的出发点是：在关于黑板这样一个日常对象的直接陈述中，已经包含着作为认识的这块黑板的基础。我们对认识的特性刻画必须首先追问，在对如此这般预先给定和照面的事物的认识中到底包含着什么。在此已经变得清晰的是，这个照面事物（感觉的多样性）何以能够被把握为混沌。同时，想必我们也已经表明，尼采是如何广泛如何本质性地看待混沌概念的。有待认识者和可认识者就是混沌，而这种混沌是肉身性地与我们照面的，也就是说，是在身体状态中，混沌被吸纳入这种状态中并且返回来与之相关涉。混沌不只是在身体状态中与我们照面的；而不如说，我们的身体活生生地作为混沌之流中的波涛而肉身地存在着。


  在其现代的含义范围内，“混沌”具有双重意思。就其本真的和地道的意义来了解，这个词对尼采来说指的是“世界”整体，指的是自我创造者和自我毁灭者的那种无穷地自行涌逼着的和未受控制的丰富性（《强力意志》，第1067条），惟在其中才构成规则和无序，也才有规则和无序的消解。表面上，“混沌”指的就是这同一种丰富性，但首先却是在混乱和麇集的假象中，正如它在个别生命体那里照面的那样。若以莱布尼茨的方式来看，这些生命体乃是“活的镜子”、“形而上学的点”，在其中，世界整体以一种当下各个视野的有限光亮聚集和显示自己。[39]由于我们试图澄清如何才能够把混沌设定为可认识者和有待认识者，我们就已经不知不觉地碰到了认识者——那个把握世界、征服世界的生命体。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就其本质来说，可认识者与认识者向来一体地取决于同一个本质基础。我们不可把两者分离开来，也不能要求孤立地找到它们。认识并不像一座桥，能够在某个时候一劳永逸地把一条河的两个自在现成的河岸连接起来；而不如说，认识本身就是一条河，它在流动之际首先把河岸创造出来，并且以一种比一座桥向来所能做到的更为原始的方式使两个河岸相互面对。


  



第13节 实践需要作为图式需要。境域构成与视角


  在《强力意志》第515条的那个引导性句子中，[40]尼采虽然把混沌称为作为图式化的认识所要对付的东西，但在那里，他并没有说身体和身体状态是认识者及其态度的标志。相反地，他谈论的是规整性的烙印所能满足的“我们的实践需要”。“混沌”是一方，“实践需要”是另一方，两者相互对立。那么，所谓“实践需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做更为清晰的沉思，因为“实践需要”是什么，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根据前述内容，我们也已经能够为这种沉思确定一个基准点了。如果说在认识中照面的事物具有混沌的本质特征，并且是在上述的双重意义上面，而且，如果说所照面的混沌返回来与一个生命体相关联，与生命体的肉身存在和生命相关联，另一方面，如果说“实践需要”就是在图式化之际与所照面的混沌相对应的东西，那么，尼采这里所谓的“我们的实践需要”的本质就必定处于与肉身生命的生命状态的本质联系之中，甚至就处于与这种生命状态的本质统一性之中。


  每个生命体，尤其是人这种生命体，都被混沌团团围住，被混沌所逼迫和挤压。这种混沌乃是未被掌握的征服者，它把生命体卷入它的河流中。因此，看起来似乎恰恰是生命的生命状态，作为本能和冲动、习性和倾向、需要和要求、印象和景象、愿望和指令的这种纯粹涌流，把生命体本身卷入和推入它本身的河流之中，并且因此让它在其中流动和流失。于是，生命或许就只是消解和消灭而已。


  然而，“生命”却是表示存在的名称，而存在的意思是：在场、持存、持存状态、经受住消失和缩减。所以，如果生命就是这种杂乱无章的肉身存在和簇拥在一起的自身涌逼，如果生命应当是真正存在者，那么，同时而且同样原始地，生命体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它向来还得经受住欲望（Drang）和涌逼（Ѓberdrang）——假如这种欲望并不力求进入单纯的消灭之中。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否则的话，欲望就会排斥自身，因而也决不可能是一种欲望了。因此，在自身涌逼着的欲望的本质中包含着一种与之相合的东西，亦即欲望性质的东西，它力求并不屈服于涌逼，而是站立于这种涌逼中，而且哪怕只是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成为可逼迫的和自身涌逼的。惟有站立者才能倒下。但一种对涌逼的经受却力求持存状态和持存之物。因此，持存之物与力求持存的欲望并不是一种与生命欲望格格不入的东西、矛盾的东西，而不如说，它们是与肉身地存在的生命的本质相符合的：为了生存，生命体为它自身之故必然力求持存之物。


  尼采说，“我们的实践需要”要求着对混沌的图式化。如果我们要保持在所指定的形而上学思想层面上，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表达呢?


  “实践需要”首先可能意味着：对实践活动的需要。但是，只有当“实践”一般地属于生命的本质，以至于实践的实行为生命的生命状态提供了一种相应的满足，这时候，这样一种活动才是生命的一个需要。那么，实践意味着什么呢?习惯上，我们用行为和活动来翻译这个希腊词语，[41]并且把它理解为目标的实现、意图的实行、效果和结果的获得。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的衡量依据是：我们的“实践”是如何直接地、明确地和明显地改变和“摆放”现成的现实之物的。但恰恰因为这样，“实践”以及实践因素始终仅仅被看作本质意义上的实践的一个后果。


  原始地看来，实践并不只是指活动和实现；而毋宁说，这样一种活动植根于生命本身的实行，即生命之生命状态意义上的实行。现在，“实践需要”就意味着：那种包含在作为生命之实行的实践中的需要和必需。生命体从它的生命状态而来并且为了它的生命状态而首先必需那个东西，那个对生命体之为生命体来说是决定性的东西，那就是：它“生活”，它“存在”，它——根据前面的说法——并不屈服于它自己的混沌特征的撕扯，而是树立和站立于其中。这样一种在撕扯中站立（Stehen im Fortriβ）意味着：直面涌逼，以某种方式把这种涌逼带向持立——但并不是由此使生命中止和停止，而是恰恰使生命作为生命体在其持存中得到保障。作为生命之实行，实践在自身中就是持存之保障。


  由于这种保障只有通过一种对混沌的保持和固定才是可能的，所以，作为持存之保障的实践就要求把涌逼者置入一个持立者之中，置入形态、图式之中。实践作为持存之保障于自身中就是一种对图式的需要。从形而上学上看，“实践需要”的意思就如同：要构成那个使持存保障成为可能的目的、图式，简言之，就是图式需要。这种图式需要已经是对具有固定作用的、因而具有限定作用的东西的展望。在希腊文中，这个具有限定作用的东西被叫做τὸὁρίζον［界定者］。在具有生命状态的生命体的本质中，在以图式需要为方式的持存保障中，包含着一个境域（Horizont）。这个境域因而就不是一个从外部分配给生命体的界限，即生命活动所碰到的界限和限度。


  境域构成（Horizontbildung）属于生命体本身的内在本质。在这里，境域首先只是意味着：在涌逼者和逼迫者的一种持存化范围内对自身展开着的生命之实行的限定。在这个具有限定作用的范围里，一个生命体的生命状态并没有终止，相反地，它不断地发端于这个范围。图式承担着境域之形成。


  诚然，由于尼采经常仅仅笼统地谈论生命体，同时又并没有专门注意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所以，对尼采这种关于生命之本质的观点的一种充分清晰的澄清就变得特别困难了。尼采能够毫无顾忌地以这种方式办事，更何妨就连人——依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也已经在其本质中被设定为一个动物了。对尼采来说，人乃是尚未被确定的动物。我们首先需要决断的问题是：动物性何在?应当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传统对“人”这个动物的本质界定，即把人标识为理性动物的传统做法?


  在尼采那里，“生命”这个词语和概念的含义是摇晃不定的。用这个词，尼采时而指存在者整体，时而仅仅指生命体（植物、动物、人类），时而又仅仅指人类生命。这种多义性是有其本质原因的。因此，只要我们没有跟牢尼采的思想道路，它就会把我们弄得糊里糊涂。依照我们关于尼采的真理规定和认识规定这个主导问题，我们将首先把关于生命和生命体的探讨限定在人类身上。


  为了说明图式需要和境域构成，我们还可以补充性地说一说另一件事，它已经预示着后面的考察工作。这个围绕着人的境域，亦即持存者之范围，并不是一堵把人封锁起来的墙，而不如说，这个境域是透光的，它本身指向未被固定者、生成者和能够生成者，指向可能之物。这个归属于生命体之本质的境域不仅是透光的，而且也总是以某种方式被穿越和衡量，并且在一种“观看和视见”的较广意义上“被透见”（durchblicken）。作为生命之实行的实践就保持在这样一种透见中，也即在“透视”（Perspektiven）中。境域始终处于一种透视范围内，即一种对可能之物的透见范围内，而这个可能之物是从生成者中升起来的，而且只能从生成者中升起来，因此就是从混沌中升起来的。透视乃是一个预先已经开辟好的透见轨道，各个境域向来就是在此轨道中构成自己的。透见和预见特征与境域之构成一体地属于生命之本质。


  尼采经常把境域与透视相互等同起来，因而从没有达到对两者之区别和联系的一种清晰描述。这种非清晰性不仅基于尼采的思想方式，而且也基于实事本身。因为境域与透视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相互归并的，两者本身就是交叉的，以至于往往其中一方可以代表另一方。然而首要地，两者都植根于人类存在的一个更为原始的本质形态中，即在此之在（Da-sein）中，而尼采却与他之前的所有形而上学一样，很少能够看到这个本质形态。


  更尖锐地，局限于尼采来看，我们就可以说：透视，对可能之物的透见，朝向的是在涌逼着和生成着的世界意义上的混沌，但这总是在某个境域范围内进行的。再说了，这个在图式化过程中起作用的境域始终只是一种透视的境域。这个境域，这个具有限定作用和持存化作用的东西，不仅把混沌在某些角度确定下来，因而保障了可能之物，而且首先通过它的透见性的持存者使混沌作为混沌显现出来。持存者作为这样一个持存者，只有在对某个生成者的透视中才成为可觉知的，而生成者只有在某个持存之物的透见性基础上才能揭示自身为这样一个生成者。


  假如生成者与持存者必须同样本质性地在它们的共属一体关系中得到思考，那么，这两者就返身指示着它们的本质统一性的一个更为原始的开端。因为境域构成与图式烙印的本质基础在于生命之实行，在于作为持存保障的实践，所以，实践与混沌本质上就是共属一体的。


  在这里，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决不能这样来设想：这边是一个现成的生物，在其内部（犹如在一间棚屋里）生出了“实践需要”；而那边，在这个生物“之外”，就是混沌了。毋宁说，生命体作为实践，亦即作为透视性和境域性的持存之保障，首先被置入一种作为混沌的混沌中了。作为对生物之持存而言的生命体的撕扯着的涌逼，这种混沌又使透视性的持存保障成为必然的。图式化的需要本身就是一种对持存者及其可确定性（亦即可觉知性）的展望。这种“实践需要”就是理性。


  因此，正如康德在他的思想道路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的那样，理性本质上就是“实践理性”。这意思是说，理性就是一种对在自身中以生命之可能性条件为目标的东西的筹划性觉知（entwerfendes Vernehmen）。在实践理性中对道德律的筹划，意思就是：使作为人格（Person）的人之存在成为可能，而人格是由对道德律的敬畏决定的。理性依照当下的持存保障的方向展开它的概念和范畴。因此，首先从对混沌的掌握需要中发展出来的，并不是理性本身，并不是理性的本质；而不如说，只要作为纷乱之物而蜂拥而来的东西根本上只有在秩序和持存性的视野之内才成为可觉知的，则理性在自身中就已经是对混沌的觉知（Chaos-Vernehmung）了。作为向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我们逼迫的东西，这个蜂拥而来的东西因此向来引发着和要求着这种或者那种固定，这种或者那种图式构成。


  如果说自古以来认识都是被视为表—象的，那么，认识的这种本质同样也在尼采的认识概念中被保持下来了。但是，表—象的重点却发生了变化，被移置到表—象上面，被移置到“带到自身面前”上面，后者作为确—定意义上的一种摆置，也就是在某个形态之集置中的固定、表—现意义上的一种摆置。[42]因此，认识并不是“认识”，也就是说，认识并不是复制和描摹。认识之成其本身，乃是作为持存者中的投送，[43]作为归结（Subsumieren）和图式化。具有限定作用的境域构成的界限是在实践本身中通过持存之保障而被勾画出来，而作为生命之实行，这种持存之保障按照生命体的本质状态和本质高度预先把图式构成的方向和广度描绘出来了。


  这个“本质状态”乃是生命体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其透视角度预先投射出来的方式。依照这种透视角度，那些决定性的可能性的范围得以开启出来，与之相随，那些决断的范围也得以开启出来——而通过这些决断，就产生出那个关键之物的消息（Bescheid）。这个本质之消息因此就不是一个飘荡于生命之上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人们偶尔会瞟上一眼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的目标。这个消息已然以一种与生命相合的唯一方式承荷着生命。它承荷并且保持生命，使之超越自身而进入一种已经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而从这种可能性而来，当下的境域构成才得以顺利进行，并且本身成为一个规则和图式。


  



第14节 理解与计算


  那么，对“人”这个动物的持存保障是在哪个方向上进行的呢?在双重方向上。只要人作为人总与他人和事物打交道，那么，这个双重方向就已经被描画入人的本质中了。甚至个别的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始终已经是这样一个人，而且始终仅仅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与他人打交道、为事物所包围的人。


  不过，我们却难得做到先于一切地对人的这种全部本质作出估量。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人们以“个别的”人为出发点，然后才让他与他人和事物发生各种关联。而当人们断言人是一种集体生物和群居动物时，同样也是毫无所获的；因为即使这里，集体也还始终只能被把握为诸个体的一种单纯共处。而且，我们终究不得不承认：甚至那个更为完全的出发点，也就是以“这个”作为与他人和事物、因而也与自身打交道者的人为出发点，总也还是一个流于表面的出发点，只要我们没有先于所有这一切指出那个指示着基础的东西，亦即与他人、事物和自身的简单而多重的关系的基础。［根据我的《存在与时间》，这个基础就是存在领悟（Seinsverstndnis）。存在领悟并不是最终的东西，而只是最先的东西；我们对这个基础的探究正是从中获得其起点的，从而得以把存在思考为深渊（Ab-Grund）。］


  与他之前的全部思想家一样，尼采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人与他人和事物的关系。与他之前的任何思想家并无二致，尼采也还是从个别的人着手的，并且由之出发完成一种向上述关系的过渡。人处于与人的关系中，人也处于与事物的关系中。第一个关系是相互理解的关系。但这种相互的赞同不只关系到其中的人们，同时也总是关系到人们所对待的事物。


  关于某物达到相互理解，这意思就是说：对某物采取同一个意见，在有各种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把一致和冲突之所以存在的角度确定下来。在任何时候，理解都是对某个同一者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本质意义上的理解甚至是各种意见分歧、争论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当争论者根本上意指同一件事情时，他们才可能鉴于这一个东西而彼此发生分歧。因此，人们之间的一致与争论是以对同一者和持存者的确定为基础的。倘若我们仅仅经受到变化多端的表象和经验的一种匆匆奔涌，并且完全被吸入其中，那么，我们就决不会是我们自身了，就像其他人向来难以作为他们自身面对自己，而且也难以作为这同一种人面对我们。以同一种方式，同一群人应当在自身中间对之达成一致的那个同一者，也就会是一个非持存的东西了。只要误解和不理解只不过是理解的变种而已，那么，合乎本质地来看，同一群人在他们的同一性和自身性方面的相互接近，就必定都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


  本质意义上的理解与作为单纯约定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历史性的人类存在的基础，而后者始终只是一个后果和手段；前者是最高的必然性和决断，而后者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和机会。然而，通常流行的意见却认为，理解已经是让步、软弱、放弃争辩。这种意见根本就不知道，本质意义上的理解乃是最高的和最艰难的斗争，比战争更为艰难，与一切和平主义毫不相干。理解是围绕着一个历史性人类设立起来的那些高于自身的本质性目标的最高斗争。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性境况中，理解就只可能意味着勇于面对这样一个唯一的问题：是否西方还相信自己能创造一个高于自身及其历史的目标，或者，是否西方宁愿沉溺于商业兴趣和生活兴趣的保持和提高，满足于对过往之物的诉求，仿佛过往之物就是绝对之物了。


  正如理解一般地把人们当作这个同一者固定在他们的自身中，并且首先支撑着宗族、群体、社团、协作同盟的存在，因此保障在人群中间的人们持存于他们得过且过的生活的表层，同样地，尼采多半附带地称之为“计算”（Berechnung）的那个东西，也承担着那种固定过程，即把涌逼者和变化者固定为那些能够得到计算的事物，人们总是能够再三地向之回归的那些相同的事物，人们能够这样或者那样地使用和利用的那些相同的事物。


  从根本上讲，甚至人们通常所指的理解也还是一种对人的预计能力，正如与事物的交道乃是一种对对象的预计能力。持存保障往往都具有一个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斟酌。[44]其中包含着对某个境域的预先思考，这个境域包含着指令和法则，而向我们涌逼而来的东西正是依照这些指令和法则被截获、被捕获和被保障的。作为人对于人和物的行为的指令，那种预先得到斟酌、并且首先调节着计算的指令，这些图式（Schemata）并不是像一枚图章一样被印在混沌上面的；而不如说，它们首先被设想出来，然后被预先发送到照面事物那里，以至于照面事物首先而且向来已经在图式的境域中显现出来了，而且仅仅在这样一个境域中显现出来。这种图式化决不是指一种图式性的安排，决不是把无序之物安排到准备好的格层之中，而是对欲望和涌逼必然置入其中的那些形态的斟酌和构造，目的是为了如此这般地以某个持存者来重新置放生命体，并且因而把它本己的持存性和可靠性投送给这个生命体。


  现在让我们以更为明亮的眼睛，来读解一下《强力意志》第515条第二个段落的第一个句子（这个段落是用来解释开头那个引导性句子的）：


  
    “在理性、逻辑、范畴的构成中，需要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不是‘认识’的需要，而是归结的需要，图式化的需要，目的是为了达到理解和计算……”。

  


  在这个句子中，决不包含有一种对理性能力之起源的达尔文主义解释。它倒是把尼采关于理性和认识的本质的看法重新改写了一遍，那就是：实践作为生命之实行，这种实行通过把被固定之物带向在场而使生命体坚持于一种持存状态中。而根据传统的看法，固定之物就意味着存在者。把存在者表象出来，理性地进行思考，这就是生命的这种实践，也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原始的持存保障。把对象性的东西带向持立，并且在表象之际牢牢把握对象性的东西，此即“概念之构成”（Begriffsbildung），它决不是某种理论理智的古怪的特殊活动，决不是某种与生命格格不入的东西，而是人类的生命实行本身的基本规律。


  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来估量一下一种广为传播的尼采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尼采是把“精神当作心灵的仇敌”即生命的仇敌来理解的，这就是说，尼采根本上是要否定精神，而且要否认这个概念。[45]倘若这样一类公式是不妨用一用的，那我们就必须说：精神并不是心灵的“仇敌”，而是心灵的先锋或带路人；[46]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固定者和持存者驱使着生命体，使之不是杂乱无章地去猜度、一知半解地去宣布它本身的各种开放的可能性，而是基于最高的沉思和论证预先去构成此种可能性。就此而言，精神乃是心灵的一个仇敌，而且是一个十分顽劣的仇敌，但并不是一个反对生命的仇敌，而是赞成生命的仇敌。当然，如果人们把生命的本质宣布为体验的单纯奔腾和空洞泛滥，那么，精神也就可以说是一个反对生命的仇敌。假如我们是根据他本真的和最本己的思想来思考尼采的，那我们就不能把尼采宣布为科学的敌人，尤其不能把他宣布为知识的敌人。无论是谁，只要他经历了那种知识，即尼采在保持自身之际必定沉没于其中的那种知识，那他就将会发觉，把尼采思想标识为“生命哲学”的做法还只不过一种无所用心的做法。


  在尼采时代，科学本身最多地借助于那种被人们称为实证主义的态度推动了对知识的疏异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没有一个现代思想家比尼采更坚定地竭力争夺知识而反对模糊不清的和变化无常的无知识状态。而在今天，这种实证主义的态度绝没有得到克服，它只是被掩盖起来了，因而变得更有作用力了。


  



第15节 理性的创作本质


  自从尼采的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论历史学对生命的利与弊》（1873年）发表以后，他的思想就处于一个错误的假象中，仿佛他是在反对“科学”而为所谓生命作斗争。而事实上，尼采是为了尊重原始地被理解的“生命”以及对“生命”的沉思而为知识战斗。这就已经表明，只有当我们保持在一条轨道上，一条同时通向一种更为原始的对于与生命有着本质统一性的认识的把握，这时候，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认识对于生命的必要性，才能充分地理解作为一种必需价值的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那个尺度，借以去评价尼采的各种表述的分量——即使是与其最初的表面印象相违背的。在《强力意志》第515条笔记中，尼采还补充了一个带有括号的说明：


  
    “（理性的发展就是为了达到相似、相同之物的调整和构造——这同一个过程是每一种感官印象都要经历的！）”

  


  尼采在这个句子上加了一个括号，这或许会诱使人们把它当作一个附带的、根本上多余的说明，或许会让人在阅读时把它看漏了。然而事实上，尼采在这里是要暗示出一个步骤，这个步骤通向一种更为本质性的对理性和认识的理解。在此前面的句子中有“理性的构成”这个表达，而现在说的是“理性的发展”。两者说的同一个东西。这里所谓的“发展”，并不是生物学上讲的起源和发生，而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意指理性之本质的展开。理性存在于对相同之物的调整、构造（Ausdichten）。


  假定我们经常在外面见到草地斜坡上的一棵孤立的树，比如这棵桦树，那么，其多样的色彩、色调、光线、氛围等，往往具有各个不同的特征，按照不同时辰和不同季节而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也按照我们不断变化的感知位置以及我们当下的视野和情绪而各不相同；不过，它始终是这棵“相同的”桦树。它是这棵“相同的”桦树，这并不是事后追加的，并不是我们根据事后的比较做的一个确定：喏，它的确是这棵“相同的”的树；事情毋宁说要反过来，我们对这棵树的接近总是已经针对着这个向来“相同的东西”了。事情并不是：仿佛我们不能察觉到景象的变化；相反地，只有当我们预先超越自行给予之物的当下差异、把这样一个并非在总是自行给予的被给予者中现成的东西设定起来时，也就是把一个“相同者”即同一者设定起来时，我们才能经验到景象变化的魔力。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把树设定为这同一个东西的活动，乃是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的设定，也就是对在某个可发现的现成之物意义上并不存在的东西的设定。这样一种对一个“相同者”的设定因此就是一种虚构和构造。为了规定和思考这棵树，这棵在其当下刚刚被给予的现象中的树，我们必须预先把它的同一性创作出来。这种自由的对一个同一者即一种同一性的预先设定，这种创作特征，乃是理性和思想的本质。所以，在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思考之前，总是必须首先进行创作。


  只要我们把照面之物当作一个事物来认识，当作具有这样那样性质的、这样那样地与其他照面之物相关涉的、这样那样起作用的、这样那样大小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已经为这个照面之物预先创作了物性、性质、关系、作用、原因、量等等。在这种创作中被创作的东西就是范畴。这个真正地向我们显现出来、并且在其景象中自行显示出来的东西，亦即这个具有如此这般物性的同一个事物——即希腊文的“理念”（Idee）——是具有某种被创作的本源的。它因此具有一个更高的本源，这个本源高于那个东西，即我们最切近的活动已经把它当作手边现成之物直接把握住，以及仅仅自以为把握到了的那个东西。理性的这种创作本质并不是尼采首次发现的，而不如说，尼采只是在某些方面特别鲜明地、而并非总是充分地强调了理性的这种创作本质。在其关于先验想象力的学说中，康德首次明确地看到了并且深思了理性的创作本质。[47]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那里）关于绝对理性之本质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康德对作为一种“构成的”、创作的“力量”的理性之本质的洞识基础上的。


  然而，康德的思想只不过是道出了人们在现代形而上学基础上关于理性的本质一定要说出来的东西。在现代意义上来了解，理性成为与人类主体的主体性有着相同意义的东西，其意思就是：一种自身确定的表象，也就是对在其存在状态——在此即客体性（对象性）——中的存在者的表象。这种表象必定是自身确定的，因为它现在成了纯粹依靠自己的、亦即具有主体特性的对对象的表—象（Vor-stellen）。在这种自身确信中，理性便确信它以其对对象性的规定保障了照面之物，从而也把自身置于普遍可计算的可靠性范围中了。理性因此比从前更为明确地成了那种能力，那种构成和想象的能力，亦即为自己构成和想象存在者所是的一切东西的能力。理性变成了如此被理解的一般想象力。如果我们强调指出，康德“仅仅”首次从整体上并且根据对理性之权能范围的现实测度更清晰地猜测和表达了理性的这种本质，那么，以这个“仅仅”，我们决不是要贬低康德关于先验想象力的学说。我们意愿并且始终只能关注一点，即把康德思想的这个步骤挽救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境界上。


  诚然，关于理性的创作本质的谈论并非意指一种诗意的本质。[48]正如任何一种思想都很少是思想性的，同样地，每一种创作和构造也都不是诗意的。而理性的创作本质却把一切人类的、亦即理性的认识都指向一个更高的本源；所谓“更高的”意思是：根本上超出了我们日常习惯的把握和复制。在理性中被觉知的东西，即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是不可能径直通过一种单纯的寻找而获得占有的。从柏拉图意义上来看，存在者就是在场者，是“理念”。举例说来，柏拉图在对话《费多篇》中叙述了一个神话，关于“理念”从超凡的地方，即ὑπερουράνιος τοπος，降临到凡人的心灵中的神话；在这里，从形而上学上看，这个神话无非就是对理性的创作本质即理性的更高本源的希腊解释。


  当尼采以为他必须把他关于“理性的发展”的学说与柏拉图关于一个“先在的理念”的学说对立起来时，他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思考是过于表面和肤浅了，是按照叔本华的思想和传统的思想来思考的。甚至尼采对理性的解释也是柏拉图主义，只不过是被转化为现代思想了。这意思就是说，连尼采也不得不抓住理性的这个创作特征，也就是存在之规定（即图式）的那种“先在的”、亦即预先构成和先行持存的特征。只不过，对这个创作的、预先构成的特征的起源的规定，在柏拉图和尼采是并不相同的。对尼采来说，理性的这个特征是随着生命之实行——即实践（在眼下讨论的这段文字中，尼采以容易令人误解的方式把它称为“有用性”）——而被给予的；但生命却被尼采视为人本身依靠自己所掌握的东西。而对柏拉图来说，理性和理念的本质同样也起于“生命”，起于ζωή，即存在者整体的运作；但人的生命只不过是真正的、永恒的生命的一种堕落，只是对后者的一种扭曲。然而，如果我们来思量一下，对尼采来说，人的生命只是“世界”意义上的生命的一个形而上学点，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关于图式的学说就是十分接近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它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一种特定方式的颠倒，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与后者同一的。


  尼采写道：


  
    “曾经在此起作用的不是一个先在的‘理念’，而是有用性：只有当我们以一种粗略的、一视同仁的方式看待事物时，事物对我们来说才变成可计算和可使用的……”。

  


  这样，尼采就把事物的日常可计算性置于一个“如果”之下，也即置于事物的构造和可构造性的更高条件之下。在一个加括号的说明中，尼采把这种构造称为一个“每一种感官印象都要经历的过程”。这是怎么讲的呢?我们上面举出的对树的感知这个例子已经表明，被给予的色彩印象的多样性是如何与某个相同的和同一的东西联系着的。但现在，尼采却认为，即便是每一种个别的色彩印象，例如一种红的感觉，也已经贯通了一种构造；这里也就作出了一个假定：关于红的各种个别感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按照印象的强度，按照其与类似颜色接近的程度一起变化的亮度，按照那个东西的变化而各不相同——我们刚刚通过“红的”一词把这个东西构造为一个相同者了，而忽略了细微的差别和色调。与之相反，在某些油画中，艺术家总是在寻求某种色彩范围内的各种差别的最高丰富性，目的是为了进而根据这种色彩在对象性画面的总体印象中形成一种似乎简单而明确的红色。但每一个感官印象都经历着这种对某个相同者（诸如红、绿、酸、苦、坚硬、粗糙等等）的构造过程，因为作为一个印象，它无非是进入了预先起支配作用的理性区域中了，亦即那种本质上创作着的、向相同者和同一者提升的理性的区域中了。感性的东西趋逼和侵袭着作为理性动物的我们；作为这种理性动物，我们总是已经把目光指向了把某物相同化的过程（Gleichmachung），而并没有明确地特地贯彻此种意图。因为只有相同者才能够为同一者提供保证，只有同一者才能够保障持存者，而持存化就是持存保障的实行。因此，甚至构成最初涌逼着的“杂乱麇集”的感觉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被创作出来的多样性了。理性的范畴乃是构造的境域，这种构造首先为照面之物提供了那个自由的位置，由此位置而来并且被置于这个位置上，照面之物才能显现为某个持存者，才能显现为一个对象。[49]


  
    “理性中的目的性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

  


  这个乍看起来幽深莫测的句子来得突然，犹如子弹出膛。即使我们知道“目的性”（合目的性）乃是诸理性范畴中的一个范畴，因而作为与其他图式并列的一个图式，它属于应当在图式化或者构造这个名目下面得到澄清的东西，这时候，情形也还是如此。因为我们要问，为什么尼采恰恰现在还特地举出这个范畴。如果我们已经领会了前面对认识之本质的解释，我们就有了对于这里必须提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们这里必须提出来的问题是：


  问题一：何以尼采要特地强调说，目的性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呢?


  问题二：究竟为什么尼采要在这样一种强调中提到目的性?


  关于问题一。有没有人曾断言过“目的性”（合目的性）是一种原因呢?当然是有的。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这乃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学说。目的就是原因，用希腊文来讲，οὗ ἕνεκα［目的］是αἴτιον，αἰτία［原因］；用拉丁文来讲，finis est causa——causa finalis［目的即原因——目的因］。若以希腊方式来思考，αἴτιον［原因］指的是：某事由何而发生。相反地，我们德文中的“原因”（Ursache）一词的通常含义却是片面的，它指的是引起某种效果的东西，实即causa efficiens［作用因］。这个“为何之故”（Weswegen）乃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招致另一个东西为它之故而发生并且得到完成，它是某物所指向的目的，例如，一间小屋以提供住宿为目的。这个目的乃是预先得到表象的东西，那就是住宿和避风雨。这个预先得到表象的东西包含着下面这样一个指引，即：这间小屋（举例说来）要被盖起来，要有一个屋顶。这个目的，这个预先所指向的东西（即提供住宿），招致了对一个屋顶的制作和安装。目的即原因。合目的性（目的性）具有原因特征。


  相反地，尼采却说：目的性是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即使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尼采经常喜欢使用的一个做法：对一种本身丰富而重要的沉思的简化和约缩。尼采并不是想否定我们上面刚刚做的解说，即：目的，这个预先得到表象的东西，作为先行被摆出来的东西，具有指引以及相应的招致的特征。不过，尼采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个先行得到表象的“为何之故”（Weswegen）和“因此之故”（Deswegen）作为这样一个东西，亦即作为先行被固定的东西，起源于理性的创作特征，起源于对某个持存者的指向；也就是说，它是由理性生产出来的，因此就是一个结果。目的性作为范畴乃是某个被创作的东西，因而是被作用者（即结果）。不过，这个被创作的东西，“目的”这个范畴，却又具有境域特征（Horizontcharakter），也就是说，它为对另一个东西的制造提供指引；它因此引发对另一个东西的获得。恰恰因为目的性作为一种原因是一个范畴，所以它就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图式意义上的“结果”。


  关于问题二。为什么尼采要以强调的方式提到目的性呢?并不是因为尼采要以我们上面指出的约缩的和十分令人误解的形式来表达与通常意见相反的东西，从而端出一种“背谬”，而是因为“目的性”，亦即以某物为指向，亦即对某个决定性的东西的展望，从根本上标志着理性的本质。因为一切对持存性的指向，根本上乃是目的所指的那个东西的一种不断向前推移；这乃是被钉入靶子中心的一个销子——是“钉子”，是目的。[50]倘若理性作为对现实之物的表象性觉知要遁入无目的的境地，并且漂浮入无目标和非持存之物之中，因而放弃对相同者和合规则之物的构造，那么，它就会被混沌的涌逼所征服；这样，生命就会在其本质之实行方面，在对其持存的保障方面，陷入摇晃和滑动之中，就会放弃自己的本质，因而就会失败：


  
    “在一切其他理性种类那里（达到这种理性的企图一直存在着），生命将会失败——它变得难以综观——，太不相同……”。

  


  这种对目的性范畴的特别强调表明，尼采不只是把目的性把握为其他范畴中间的一个范畴，而是把它理解为理性的基本范畴。甚至这种对目的性、即οὗ ἕνεκα（finis）［目的］的突出标识，本身也还活动在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方向上。尼采把与理性的本质与作为持存保障的生命实行相提并论，由此来设定理性的本质起源；从他这种设定方式中可以见出，尼采是必须赋予目的性以这样一种优先地位的。


  



第16节 尼采对认识的“生物学”解说


  对尼采来说，通过上面所解说的对理性之本质的规定，就已经备好了一切，可以在这则笔记的下一个段落中道出一般范畴及其真理性的本质特性了：


  
    “仅仅就它们限定着我们生命这个意义上来讲，范畴才是‘真理’：就像欧几里德的空间是这种具有限定作用的‘真理’一样”。

  


  这就是说，就范畴描摹某个自在现成之物——物性、性质、统一性、多样性等——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并不是“真的”；范畴之“真理性”的本质毋宁取决于“真理”为之保持突出特征的那个东西的本质，亦即取决于认识的本质。认识乃是对混沌的图式构成和图式化，而后者起源于透视性的持存保障，并且归属于这种持存保障。在对未曾分划的和流动的东西的持存化意义上的持存保障，乃是生命的一个条件。


  粗略地讲，范畴，运用范畴的思维，以及对这种思维的调节和分划，即逻辑——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命为了保存自己而努力为自己获得的。这样一种关于思维和范畴的起源的学说难道不就是生物主义吗?


  尼采在这里显然是以生物学方式进行思考，也是毫无顾忌地这样来言述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想视而不见。这一点恰恰见于那节文字的结尾处，在其中，尼采试图把一切都提升到本质性的层面上，提升到那个为生命之本质及其展开提供基础的东西上。


  
    “（归根到底，由于没有人会坚持人的存在的必然性，所以，理性也就像欧几里德的空间一样，成了某些动物种类的一种单纯的特异反应性，而且是多种特异反应性中的一种……）”。

  


  尼采断定：人这个特殊的物种就是现成的。根本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生物——这样一回事情的一种无条件的必然性是不可能得到认识的，也是不能被证明为有根据的。这个根本上偶然地现成的物种在其自身的生命状态中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它在与混沌的碰撞中特别地以这种确定的持存保障方式作出反应，也即以范畴和三维空间——两者是混沌之持存化的形式——的形成方式作出反应。并不存在“自在的”三维空间，并不存在事物之间的一种相同性，根本上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充当一个具有相应的固定特性的固定者、持存者。


  以《强力意志》第515条的最后一段，尼采大胆地迈出一步，探入理性和思维的最内在本质，明确地表达出它们的生物学特征。


  
    “这里可不能产生矛盾——这样一种主观强制性乃是一种生物学的强制性”。

  


  这个句子的措辞又是如此简练，以至于只要我们没有从一个更清晰的领域出发来了解，那它几乎一定是不可理解的。“这里可不能产生矛盾——这样一种主观强制性……”——所谓“这里”是何处呢?不能与什么相“矛盾”呢?还有，为什么“产生矛盾”?尼采对此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这话的真正意思是不同于其表面意思的。


  在第515条倒数第二段与最后一段之间没有过渡。更确切地说，这个过渡没有明确地被表达出来，因为它可以清楚地从前面的话中看出来。尼采想当然地以为：一切运用范畴的思维，任何运用图式的预先思考，亦即根据规则的思考，都是透视性的，是由生命的本质决定的；因此，它也就是服从思维基本规则的思维，也即服从不矛盾律的思维。这条公理在约束性的指令、即思维必然性方面所包含的东西，具有与一切规则和图式一样的特征。


  以这则笔记为指导线索，也就是以他对图式之本质的沉思、对一般思维的在先规定及其起源的沉思为指导线索，尼采并没有一下子突然就跳到一切认识要服从的基本规则那里。他着手指出了一些情形，它们能够特别清晰地表明作为思维规则的矛盾律的作用。


  尼采想说的是：有一些情形，我们在那里不能产生矛盾；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那里不能沦于某种矛盾，而是必须避免矛盾。在这些情形中，我们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同一件事。我们只得做前者或者做后者。我们能够肯定和否定同一件事，但这不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角度里进行。在这样一种不能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强制性。这是何种强制性呢?


  尼采说，这种逼使人做一件事或者做另一件事的强制性乃是一种“主观的强制性”，一种包含在人类主体的状态中的强制性；而且，这种逼使人避免矛盾、从而使人终究能够思考一个对象的主观强制性，还是“一种生物学的”强制性。矛盾律，即避免矛盾的规则，乃是理性的基本规律；理性的本质因此就表达在这个基本规律中。然而，矛盾律并不是说：“事实上”，即实际上，从来没有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同时能够现实地存在；它只是说，人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不得不这样去思考。粗略讲来，人必须避免矛盾，为的是逃避混乱和混沌，或者说，为的是通过赋予混沌以无矛盾者（亦即统一者和向来同一者）的形式来克服这种混沌。正如某些海生动物，例如海蜇，发展和扩张了它的抓握和捕捉工具，同样地，“人”这个动物也要利用理性及其把握工具，即矛盾律，为的是熟悉自己的环境并且保障自身的持存。


  理性与逻辑，认识与真理，是我们所谓的人类这个动物身上受生物学条件限制的现象。这样，以这样一个生物学上的论断，或许也就结束了对真理之本质的沉思，并且阐明了这种沉思的生物学特征。于是，想必就已经可以表明：这种沉思无非是对一切现象的说明性回溯，也就是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于生命，它是一种说明方式，是每个习惯于生物学思维（亦即科学思维）的人都完全确信的说明方式；这些习惯于生物学思维的人们把事实当作它们所是的东西，也即当作事实，他们也让一切形而上学的探讨成其所是，这就是说，使之成为始终对自身的真实起源模糊不清的幻影。


  我们曾想使尼采的生物学思维方式在每个角度上都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而且首要地，我们也曾想表明，尼采完全是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试图根据对最高思维定律（即矛盾律）的考察来把握理性的本质。


  所以，为了深入理解理性之本质以及“生命”实践之本质的本质核心，因而深入理解持存之保障的本质，我们首先必须在此方向上继续思考下去。尼采对范畴和真理所做的说明似乎仅仅是生物学的说明，因此就很容易并且更明确地进入形而上学思维的区域之中，进入那个使一切形而上学紧张不安的主导问题的区域之中。我们上面对《强力意志》第515条笔记的思索在一种对矛盾律的解释中达到了顶点，因而获得了形而上学考察的高度，但同时，这种对矛盾律的解释似乎获得了生物主义的最粗糙形式，这就使我们的沉思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界限。尼采有一节文字更为明确地讨论了矛盾律（《强力意志》，第516条；1887年春季至秋季和1888年）；我们蛮有理由把它与我们所讨论这条笔记连接在一起。


  这个理性的基本规律作为一切公理的公理，首次完全而明确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表达和讨论。亚里士多德的阐释可见于他的《形而上学》卷四（第3—10章）。


  自从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作了这种探讨以后，下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平息过：这个定律是一个逻辑学的基本定律，思维的最高规则呢，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定律，也即一个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对存在）作出某种决定的定律。


  对矛盾律的探讨重新出现在西方形而上学完成时期，[51]这个事实只是这个定律的重要性的一个清晰标志。反过来讲，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是以这种探讨所采取的方式为标志的。


  根据前面的描述，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尼采对矛盾律的解释以及他对矛盾律的态度必定会处于何种方向上。因为假定这个定律是逻辑学的一个基本定律，那么，它就必定与逻辑学以及理性的本质一道，在生命的持存保障中有其本源。因此，我们曾试着说明，尼采不是在逻辑学上，而是在生物学上把握矛盾律的。然而，问题依然是：是否恰恰在这种对似乎在生物学上被理解的基本定律的探讨中，才没有显露出某个阻碍着任何一种生物学解说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为了在一个对形而上学来说决定性的问题上最终超越尼采对真理、认识、理性的本质的解释中那个表面看来纯粹生物学的因素，并且因此揭示其歧义性，对尼采关于矛盾律的探讨的沉思应当成为第一条道路。但《强力意志》第516条的第一小段听起来却是令人诧异的，因为它根本不能与后面的文字相吻合。这段文字说：


  
    “我们不能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定理，这里面没有表达出什么‘必然性’，而只是一种无能”。

  


  根据前面所做的解释，我们首先可以看出，我们固然做得到既肯定又否定同一件事情，但我们不能同时就同一件事并且在同一个角度上既肯定又否定同一件事情。抑或，说到底，甚至后者也是可能的么?当然啰。因为，倘若后者从来都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就决不会矛盾地进行思考了，那么，也就决不会有诸如一种自相矛盾的思维之类的东西了。如果一个命题向来都是根据经验的证明而有效的，那么，“人在思维中自相矛盾”这个命题就同时关于同一件事情作了相反的断定。“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是一个经验命题；这种对同一件事情的肯定和否定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做到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必须避免矛盾”这样一种“主观强制性”往往容易缺失，这个事实也是确定无疑的。这样一来，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强制性，而倒是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自由，后者也许不仅仅是自相矛盾的可能性的根据，而且甚至是“必须避免矛盾”这个基本定律的必然性的根据。


  但在这里，事实以及对事实的引证是为了什么?它们全体都已经得到了保障，而且只是在我们对矛盾律的遵循基础上得到保障的。存在着种种矛盾，自相矛盾的思维并不稀罕，这样一种经验对于有关这个基本定律之本质的沉思是无所助益的。不过，矛盾律所表述的东西，在矛盾律中被设定的东西，并不是以经验为依据的，正如“2×2=4”这个定律并不基于经验。矛盾律甚至比“2×2=4”这个定律还更少基于经验；这就是说，它并不基于一种认识，并不基于一种始终只有在我们当时的知识所达到的范围内才有效的认识。倘若“2×2=4”是一个经验定律，那么，如果我们要合乎其本质地思考这个定律的话，我们每次都不得不一道想到：“就我们眼下所知道的来说，2×2=4；或许某一天，2×2可能等于5或者7了”。但为什么我们并不这样想呢?兴许是因为这样做太过麻烦了么?不是的。因为在这里（在想到2×2时），我们已经想到了我们以4所命名的东西。再者，矛盾律本身就已经是上述数学方程式的可思性的规则；我们在矛盾律中所思考的东西，就更不能根据经验来知道了，这就是说，对这种东西的知识不是以下述方式也不是在下述意义上的，即：我们在此所思考的东西或许有一天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这个所思考的东西向来只有在我们当下的认识状况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在矛盾律中所思考的到底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首次认识和表达了这一点，并且对这个定律中所思考的东西作了如下表述（《形而上学》，卷四，第三章，1005b19以下）：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ἅμα ὑπάρχειν τε καὶ μὴ ὑπάρχειν ἀδύνατον τ[image: z210] αὐτ[image: z210] καὶ κατὰ τὸαὐτ ό。“因为同一事物既在场又不在场，这在同一事物那里并且着眼于同一事物来看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句子中，亚里士多德思考和言说了一种ἀδύνατον，即一种不可能。这种不可能到底具有何种不可能性特征，这显然部分地取决于其中所指的不可能的东西，即：同时既在场又不在场（ἅμα ὑπάρχειν τε καὶ μὴ ὑπάρχειν）。这种不可能涉及到在场和在场状态。然而，根据这里没有首先明确地表达出来的希腊思想家的基本经验，在场状态乃是存在的本质。矛盾律关涉到存在者之存在。ἀδύνατον就是存在者之存在中的一种不可能。存在不能做某事。[52]


  无论如何，尼采清楚地看到了一点：在矛盾律中，一种不可能性是决定性的东西。因此，对这个定律的解释必须首先对这个ἀδύνατον［不可能］的特性和本质作出说明。根据上引第一段话来看，尼采是在一种“无能”（Nichtvermögen）意义上来把握这种“不可能”的。他明确地指出，这里并不关乎一种“必然性”。这意思是说：某物不能同时既是这个某物又是它的反面，这种情况取决于：我们不能“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件事情”。我们无能于对同一事物既肯定又否定，这种无能的结果是：某物不能同时既作为这个某物又作为它的反面而被表象、被确定，亦即不能这样“存在”。但我们之所以不能作不同的思考，决不是因为所思考的东西本身从自身而来要求我们必须这样进行思考。这种“不可能”是我们思想的一种无能，因而是一种主观上的不能，而决不是一种来自客体方面的客观上的不容许。这种客观上的不可能，尼采以“必然性”一词来加以表示。因此，矛盾律只具有“主观的”有效性，它取决于我们的思维能力的状态。由于我们的思维能力的一种生物学上的变化，矛盾律或许会失去它的有效性。它不是已经失去了这种有效性么?


  那个与尼采一道实施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的思想家黑格尔，不是已经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扬弃了矛盾律的有效性吗?黑格尔不是教导我们，存在最内在的本质包含着矛盾?这不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那个重要学说吗?但对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来说，“矛盾”乃是“存在”的“要素”，以至于当我们谈论话语和言说的一个矛盾，[53]而不是谈论存在的一种对置性（Widerwendigkeit）时，我们已经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不过，同样是亚里士多德，这位首次明确地表达了那个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定律的亚里士多德，也讨论了ἀντίφασις［矛盾］。除了上引的表述外，亚里士多德也对这个定律作了另一种表述，按后者来看，似乎这个定律其实仅仅关乎各个陈述即φάσεις之间的相互对立。


  无论这些问题必须怎样得到解答，我们都能从中引出一点：矛盾律及其所言说的东西涉及到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不论尼采是在人的一种主观无能意义上来解释这个定律中所意指的不可能性——粗略地讲，就是把它解释为一种现成的生物学上的资质——，也不论尼采的这种解释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化的东西，他都活动在形而上学思想的领域里，也就是在那种必须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作出决断的思想的领域里。尼采并不是勉强地或者甚至无意识地活动在这个区域中的，而倒是有意识的，是有十分明确的意识的，以至于在《强力意志》第516条接着的段落中，他就深入到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的决断区域中去了。这一点的外部标志就是：尼采在开始真正的探讨时提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不仅意味着一种与早先时代的某个学说的历史学联系，而且也是一种对一个历史性基础的重新赢获，而尼采本人对思想、“持以为真”和真理的本质的解释就是以这个历史性基础为依据的。


  
    “如果照亚里士多德看来，矛盾律是一切基本定律中最确定的，如果它就是最后的、最基本的定律，构成一切证明的基础，如果其他所有公理的原则都包含在这个定律中，那么，人们就应该更为严格地考量一下，它根本上已经预先假定了何种断言。要么，它是对现实之物、对存在者作了某种断言，好像人们早就已经从别的什么地方知道了这种东西，好像相反的谓词是不能够被加在这种东西上的。要么，这个定律想要说的是：相反的谓词不应当被加在这种东西上。这样的话，逻辑学或许就成了一种命令，不是为了认识真实之物，而是为了设定和设想一个对我们来说应当称之为真实的世界”。

  


  尼采明确地注意到，亚里士多德把矛盾律设定为“其他所有公理的原则”。在《形而上学》结尾处（卷四，第三章，1005b33—34），亚里士多德也十分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在那里，亚氏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对这个基本定律的积极探讨：φύσει γὰρ ἀρχὴ κ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ἀξιωμάτων αὕτη πάντων。“因为按其本质来看，这个公理乃是其他公理的起点和主宰，完完全全是这样的”。然而，为了衡量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的这种估价的作用范围，也就是说，为了预先正确地看到这种作用范围的领域，人们必须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在何种语境联系中来讨论这个在等级上最高的公理的。按照一个历史悠久的偏见，矛盾律被视为一个思维规则和一个逻辑公理。看起来它似乎是这种东西，这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假象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蔓延开来了。这就表明，这个假象不是偶然的。在他探讨矛盾律的上述著作的开头，亚里士多德说：ἔστιν ἐπιστήμη τις ἥ θεωρεῖ τὸ ὂν [image: z627] ὄν καὶ τὰ τούτ[image: z208]ὑπάρχοντα καθ’ αὑτό。“有一种知识，它就存在者是一个存在者而言（即存在状态）来洞察存在者，因而探讨什么属于存在状态本身，什么构成存在状态本身”。


  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知识，简言之，关于存在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称之为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是第一位的哲学，即真正哲学的知识和思想。在对这种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知识的阐发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知识和追问是否也含着对所谓的βεβαιοτάται ἀρχαί［最牢固的本源］的探讨，即对那些构成一切存在的最牢固起点和主宰的东西的探讨。我们所谓的矛盾律就属于这种探讨。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这就是说，这个“公理”乃是对预先归属于存在者之存在的东西的评价。矛盾律关于存在有所言说，说出了一点“什么”。它包含着对ὂν [image: z627] ＇ ὄν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筹划。


  如果我们在早已占上风的传统的意义上——因此不是严格地和完全地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来理解这个定律，那么，它就仅仅是对思想方式作了某种言说，它告诉我们：思想必须如何进行才能成为一种关于存在者的思想。但如果我们是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来理解矛盾律的，那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个定律真正地预先设定起来的东西——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设定，它从此以后才能够成为思想的一个规则。


  我们已经从上文十分清晰地看到，尼采把矛盾律视为逻辑学的一个基本定律，视为“逻辑学公理”，并且注意到，矛盾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一切基本定律中“最确信的”。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什么“确信”，这样一种东西在他那里是不可能有的，因为“确信”乃是一个现代概念。当然，这个概念已经在希腊的和基督教的救赎确信思想中得到了酝酿。


  



第17节 作为存在定律的矛盾律（亚里士多德）


  依照尼采对思维、理性和真理之本质的探讨的一般风格来看，他对矛盾律的态度具有如下形式：如果矛盾律是一切基本定律中最高的定律，那么，我们恰恰就必须追问：“它根本上已经预先假定了何种断言”。尼采在此要求我们追问的这个问题早就已经得到了解答，而且是由亚里士多德解答的；这种解答是如此明确，以至于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尼采所追问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定律的唯一内容。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个定律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道出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即：任何不在场都是与在场格格不入的，这是由于不在场把在场卷入其非本质之中，由此设定了非持存状态并且因而摧毁了存在之本质。但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在场和持存状态中。因此，甚至那些方面（Hinsichten），即一个存在者据以被表象为存在者的那些方面，也必须考虑到这种在场和这种持存状态，通过ἅμα，即“同时”，而且通过κατὰ τὸαὐτό，即“鉴于同一者”。


  如果某个在场和持存的东西的在场和当前通过对另一个时间点的考察而受到了轻视，如果它的持存状态通过对一个非持存者的考察而受到了轻视，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就必然被错失了。如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存在者中的同一个东西同时既受到了肯定又受到了否定。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人完全可能做的。人是可能自相矛盾的。但如果人保持在某个矛盾中，那么，不可能的东西当然并不在于：肯定和否定被掷在一起；而倒是在于：人把自己排除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表象之外，并且遗忘了他在其肯定和否定中真正想把握的东西。通过人能够毫无阻碍地表达出来的关于同一事物的那些相互矛盾的断言，人就把自己从其本质置入非本质中；他就解除了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关联。


  人本身的这种向非本质的脱落有其阴森之处，其阴森之处就在于：它总是显出无害的样子，同时，各种事务和消遣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人们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似乎压根儿就不那么重要了；直到有一天大祸临头——这一天的到来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从日益增加的无思状态的黑夜中升起。


  无论是道德上的准则，还是文化上的准则，抑或是政治上的准则，都够不到那种责任，即思想本质上已经被置入其中的那种责任。在这里，在对矛盾律的解说中，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地触及到这个区域，并且尝试去认识某个微不足道而又无可回避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不矛盾律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作出了某种断言，而且这种断言无非是：存在者之本质就在于矛盾的持续不在场。


  尼采认识到，矛盾律是一个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定律。但尼采不知道，这种关于矛盾律的观点恰恰已经由那位思想家表达出来了，后者首次完整地把这个定律设定和把握为关于存在的定律。[54]倘若尼采的这种无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学上的疏忽，那我们就无须进一步加以关注了。但它却另有意味。它意味着，尼采认识不到他自己的存在者解释的历史性基础，没有估计到他自己的态度的作用范围，因而无力体认他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也不能击中敌对的立场，即他想要打击的敌对立场。而对于这样一种意图来说，他就必须预先在最本己的立场基础上来把握和攻击这种敌对立场。


  可是，亚里士多德是以希腊方式进行思考的：存在是直接地在其作为在场状态的本质中被视见的。简简单单地在存在者的这种作为οὐσία［在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和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的本质中看到存在者之存在，并且把所视见的东西言说和描写出来，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之所以这就足够了，更是因为希腊的思想家们知道，存在，存在者之本质，是决不能从现成存在者中计算和抽取出来的，而毋宁说，存在必定作为ἰδέα［相］自发地显示出自身，而且即使这样，存在也只能为一种相应的洞见所通达。


  亚里士多德不必首先来追问矛盾律的前提，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前提把握为对存在者之本质的预先—设定，[55]因为在这样一种设定中，西方思想的开端已经得到了完成。


  我们几乎不能说，就希腊思想家们在他们的存在思想中所采取的这种思想态度而言，什么是更伟大和更重要的：是对存在者之本质形态的原初第一次的观看的直接性和纯正性呢，还是那种毫无需要的状态，即无需继续特别地追问这种观看的真理性，以现代的说法，就是无需继续回溯到这种真理性本身的设定背后。希腊思想家们“仅仅”先行显示出最初的步骤。


  从那以后，没有一个步骤超出了希腊人首次开拓出来的空间。其中有如此之多的光亮挥霍出来，以至于它并不需要某种跛行于后的解释——这一点也属于第一个开端的秘密。这同时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更为原始的对存在的思索由于西方人的一种真正的历史急迫性而成为必然的，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就只有在与西方思想的第一个开端的争辩中才能够发生。只要思想的相应的基本情调的伟大性——也可以说——简单性和纯正性，以及相应的言说的力量已经拒绝了我们，则这种争辩就不会成功，它本身在其本质和必然性方面就还是锁闭着的，是不可接近的。


  因为尼采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形而上学思想家都更直接地接近于希腊的本质，而且因为他同时完全地并且最坚定地一以贯之，以现代的方式进行思考，所以，看起来，与西方思想之开端的争辩似乎就在尼采思想中得到了完成。但既然还是一种现代方式的争辩，它就依然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种争辩，而毋宁说，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对希腊思想的单纯颠倒。通过这种颠倒，尼采只是越来越确定地卷入被颠倒的东西之中了。并没有发生一种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也没有出现对一种基本态度的奠基；这种基本态度是从开端性的基本态度中走出来的，而且它并没有抛弃后者，而是首先让后者出现在其唯一性和简洁性中，以便后者在那里树立自己。


  我们作上面这种插叙是大有必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并不过于轻佻地对待尼采在矛盾律的解释问题上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我们就可以努力尽可能清晰而明确地来理解尼采本人的步骤了。因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关于最高的形而上学基本定律的决断，以及——这说的是同一回事——形而上学思想、一般思想和一般真理的最内在本质。


  



第18节 作为命令的矛盾律（尼采）


  尼采认识到，在矛盾律中已经预设了一个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定律，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个预设的前提乃是真正的和唯一的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对这个定律的设定。不过，我们且搁下这个错失不谈。我们现在要来作另一番追问。如果尼采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去探究在矛盾律中被预设的那个东西，那么，他本身就必须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追问。他必须弄清楚：如果矛盾律的前提就在于一种关于存在者的决断，那么它关于存在者到底言说了些什么。但尼采并没有追问在这个前提中关于存在者作出了什么决定。因为对尼采来说，这个定律的真实性不可能在于这个定律所包含的东西，而在于这个定律如何成为一种“持以为真”，它如何设定它所设定的东西。因此，尼采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设定，这样一种要决定存在者本质上是什么的设定，究竟是否可能，如若可能，它必须具有何种特征。在尼采意义上看，只有当这种构成矛盾律之前提的设定的设定特征得到刻画时，在矛盾律中表达出来的“持以为真”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把握。


  所以，第516条的一段关键文字说：


  
    “简言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逻辑学的公理适合现实吗?或者，它们是为了首先给我们创造现实、‘现实性’这个概念而使用的标准和手段吗?……不过，为了能够肯定前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人们也许必定已经认识了存在者——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律并不包含真理的标准，而是包含着对于应当被视为真实的东西的一个命令”。

  


  这样，尼采诚然肯定了一种设定的可能性，这种设定是要决定存在者本质上应当被把握为什么。但是，这种设定的依据并不在于：表象和思维以存在者来度量自身，以便从中得知存在者具有何种本质。如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已经知道存在者之本质何在，而那种随后追加的度量和确定就会成为多余的了。矛盾律决不是一种根据以某种方式可把握的现实之物进行的度量，相反，它本身就是对尺度的设定。它预先道出，什么是存在者以及什么唯一地能够被视为存在着的，也就是并不自相矛盾的东西。根本上，这个定律首先给出一种指示，指示着什么应当被视为存在着的。它表达出一种应当（Sollen），是一个命令（Imperativ）。


  把矛盾律解释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宣布什么应当被视为存在着的——，这种解释与尼采把真理理解为一种“持以为真”的观点是协调一致的。只有这样一种对矛盾律的解释以及对矛盾律的探讨才能把我们引向“持以为真”的最内在本质中。因为，如果真理不可能是一种复制性的度量，不应当是一种“持以为”（Dafürhalten），那么，这种“持以为”必须持守什么呢?要是它失去了任何尺度和任何支撑，那么，它不是使自己遭受它本身的任意性的无根无据了么?


  因此，“持以为真”在自身中并且自为地就需要一种指导尺度，后者规定了什么应当被看作存在着的，亦即真实的，什么应当被视为真实的。但只要“持以为真”依然是以自身为依靠的，那么，这个指导尺度就只能来源于一种更为原始的“持以为”，后者自发地预先设定了什么应当被视为存在着的和真实的。


  这种原始的尺度设定从何处获得其法则呢?它是一种盲目的偶然事件，是某个时候由某人完成的、并且从此以后根据这种事实性而成为约束性的么?不是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一个已经现成的并且作为现成之物得到保障的存在者的令人棘手的引证，对存在的本质规定就又会悄悄溜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在此情形中，存在者或许就是事实上现成的、并且“普遍地”得到承认的“定律”。但这个定律的本质却取决于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设定方式。包含在矛盾律中的尺度设定——它决定什么应当能够被视为存在着的——是一个“命令”，即一个指令（Befehl）。这样一来，我们就被指引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中了。


  但现在，我们尤其要向尼采提出一个问题：在这里是谁在下命令，命令谁?在思想、认识和真理的领域里面，究竟何以会出现命令，如何会出现命令，出现某种具有命令特征的东西?


  眼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如果矛盾律是“持以为真”的最高原理，如果它作为这种东西承荷着“持以为真”的本质，并且使这种本质成为可能，而且，如果这个定律的设定特征是一个命令，那么，认识的本质骨子里就具有命令的本质特征了。可是，作为对存在者、持存者的表象，作为持存保障，认识乃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必然的本质机制。可见，生命在自身中——在其生命状态中——就具有命令的本质特征。人类生命的持存保障因此就实现于一种决断，即对什么应当被视为存在着的、什么叫作存在的决断。


  这种决断是如何发生的呢?它是以建立一个“存在”定义的形式实现的呢，抑或是在对“存在”一词的含义的澄清工作中实现的?根本不是！持存保障的那种基本行为以及本质要素就在于：它把“人”这种生物置入一种对存在者的透视的洞见轨道中，并且使之在这个轨道中继续行进。透视之奠基（Perspektivengründung）的基本行为实现于表象中，即对矛盾律随后已经用命题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表象。现在，我们不再能把这个定律当作一个显而易见的、自在地有效的公理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的设定特征。这个定律乃是一个指令。即使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指令特征的本质起源，我们也已经可以根据前面所述举出四点，并且把这四点——可以说——构成为一个等级，而在这个等级上，我们就能高升一步，从而得以占有对真理的全部本质的内在展望。


  其一、现在变得更清晰的是，在何种意义上认识对生命来说是必然的。首先，而且主要是直接根据尼采的句子原文，看起来仿佛认识作为持存保障是从外部强加给生物的，因为认识为处于“生存斗争”中的生物带来一种功用和成果。但是，功用和有用性决不能成为一种行为的本质的基础，因为每一种功用和每一种对功用目的的设定都已经根据这种行为的透视角度而被设定起来了，因而始终只是某种本质机制的一个后果。


  诚然，在尼采常常有所夸张的——而且常常必需有所夸张的——措辞中，他十分频繁地提及所有意见中最通常的那个意见，即：因为——而且只要——某物对聚讼纷纭的“生命”有益，所以它就是真实的。但尼采的原文意思却是完全不同的。持存保障之所以是必然的，并不是因为它取得了功用；认识对于生命来说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认识活动在自身中并且从自身而来让一种必然性产生出来，而且使之得到解决，因为认识活动在自身中就是命令活动。而它之所以是一种命令活动，是因为它来源于一个指令。[56]


  其二、根据前面所做的阐述，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和说明认识活动的指令特征呢?我们对矛盾律的解释已经表明：赋予尺度的境域勾画（Horizontziehung），对那个东西的划界，亦即对那个被叫做存在者、并且因而仿佛包含着一切个别存在者领域的东西的划界，乃是一个命令。这一点又如何与预先在《强力意志》第515条中作为理性的本质而得到强调的东西相一致，也即如何与认识活动的创作本质相一致呢?命令与创作，指令与自由地进行的构成——难道不是水火不容的么?也许罢。只要我们关于命令和创作的概念仅仅达到一般熟悉和流行的水平，那就肯定是这样的了。因为这时候，当一个所谓的指令仅仅被传达时，我们已经在谈论命令活动了；一个“指令”，也许它本身也只是这样被称呼而已，其实并不是一个指令——假如我们要把握命令活动的本质，并且仅仅在一种行为和态度的可能性首先被提升为一个法则、作为一个法则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去寻找命令活动的本质，那就有可能是这样。这时候，“指令”一词就不只意味着：宣布某个要求，并且要求人们执行之。


  命令活动首先是这个要求的设立和冒险，是对这个要求的本质的发现（正是这种发现才把该要求创造出来）以及对其合法性的设定。这样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命令活动始终是更为困难的，比对遵循已经给定的指令意义上的服从更难些。真正的命令活动是对那个东西的服从，这个东西是在自由的责任中被采纳、甚至可以说首先被创造出来的。本质性的命令活动首先设定了何去何从。作为对一个已经指示的要求的宣布的命令，与作为对这个要求的创建和对其中所包含的决断的采纳的命令，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原始的命令活动和命令能力始终仅仅源出于一种自由，它本身就是真正的自由存在的一个基本形式。自由，在康德所理解的那种简单而深刻的意义上的自由，本身就是创作（Dichten），即对一个基础的毫无根据的奠基，[57]其方式就是：自由把它的本质的法则赋予给自身。而命令活动的意思无非就是这个。


  所以，对认识的命令特征和创作特征的双重说明指示着某个本质基础，即“持以为真”和真理的一个统一的、简单的、隐而不显的本质基础。


  其三、通过把矛盾律的设定特征刻画为一个“命令”，通过对命令与创作的本质一致性的说明，我们前面一直跳过不谈的《强力意志》第515条笔记的最后一段也就可以得到澄清了。


  
    “这里可不能产生矛盾——这样一种主观强制性乃是一种生物学的强制性。因为，像我们所推论的那样去推论，这样一种有用性的本能就隐藏在我们体内，我们几乎就是这种本能……。但如果由此作出一种证明，说我们借此拥有了一种‘自在的真理’，那也就太幼稚了！……可不能产生矛盾，这只能证明一种无能，而不能证明一种‘真理’”。

  


  尼采在此谈论“可不能产生矛盾”。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坚持矛盾，因而必须避免矛盾——所谓“这里”，也就是在存在者被思考和被表象的情形下。这种情形并不是任意的和个别的，而是本质性的和持续的；它是这种情形，就是人这种生命体在其中生活的情形。那么，这样一种只能这样不能别样——亦即只能无矛盾地思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尼采以最后一个句子来回答：“可不能产生矛盾，这只能证明一种无能，而不能证明一种‘真理’”。


  在这里，尼采把“无能”与“真理”相互对立起来。然而，“无能”（Unvermögen）一词是一个极易令人误解的表达，因为它让人想起某种行为的中断意义上的单纯不能（Nichtkönnen），而实际上，它恰恰是指一种必须，一种必然的如此这般地行为（sich-so-und-so-Verhalten）。但为什么尼采却要谈论一种无能呢?这要根据他的意图来说明：尼采力图谋求一个与传统的真理概念相对的最鲜明的对立面，目的是使他自己对认识和“持以为真”的解说十分明朗地显突出来，乃至于它几乎成了一种冒犯和顶撞。在“无能”与“真理”的名目下被尼采相互对立起来的东西，也就是他在《强力意志》第516条所指的东西。在那里，尼采说：矛盾律不是一个根据与现实之物的相应而起作用的公理。这个公理并不是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知与物的符合一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而毋宁说，它乃是尺度的设定。对立面的重心在于对设定特征、创作特征和命令特征的强调，后者区别于对某个现成事物的纯粹复制式摹写。尼采关于“无能”的夸张谈论恰恰是要说：无矛盾性以及对无矛盾性的遵循并非起源于关于自相矛盾事物的不在场状态的观念，而是起源于一种必然的命令能力以及在其中被设定起来的必须（Müssen）。


  在这里以及在许多其他类似的段落中，人们或许会提出一个近乎令人恼怒的问题：为什么尼采要用如此不可理喻的方式来讲话?答案是清楚的：因为在这里，尼采不是在撰写一本关于一种已经完成的“哲学”的“入门”的教科书，而是直接根据真正要认识的东西来讲话的。在尼采思想道路的视野内，上面讨论的这个句子具有最大可能的清晰性和简明性。当然，在此悬而未决的还是这样一个决断：是否一位思想家应当以这样的方式说话，使得任意每个人毋需进一步的帮助都能理解他，或者，是否思想家所思考的东西要以这样的方式言说出来，以至于跟随思想的人们首先还必须走上一段漫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每个人都必然地落在后面，而只有个别的人也许能达到目标近处。


  这里还蕴含着另一个问题：什么是更本质性的和历史上更决定性的，是尽可能多的人和所有的人都满足于思想的最大可能的浅薄状态呢，还是个别的人找到了道路，上了路。每一个对待那种也许令人讨厌的不清晰性的态度都要对此类问题作出决断——我们这里所谓的不清晰性就是尼采《强力意志》第515条最后一段、甚至整则笔记所包含的那种不清晰性。因为这则笔记为尼采的“生物主义”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这种“生物主义”虽然并不构成尼采的基本立场，但它作为一种必然的歧义性却属于尼采的基本立场。


  其四、对认识的命令特征和创作特征的指引使我们获得了对一种特有的、在认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必然性的展望；而惟有这种必然性才证明了，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真理作为“持以为真”是一种必然的价值。这种必然性——即命令和创作的必须（Müssen）——起源于自由。自由的本质包含着“寓于自身存在”（Bei-sich-selbst-sein），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存在者[58]能够与自身相一致，存在者能够在其可能性中把自身赋予给自己。这样一种存在者处于我们通常称为生物学的区域之外，即植物和动物的区域之外。自由包含着那种根据现代思想的某个解释方向而作为“主体”显明出来的东西。在《强力意志》第515条笔记的末段中，尼采也谈到那种要求避免矛盾的“主观强制性”；这里指的就是在人这个主体的持续的本质情形中，在主体表象客体（即思考存在者）的情形中。


  “主观强制性”意味着与主体性的本质即自由相合的强制性。但尼采却说：“主观强制性”……“是一种生物学的强制性”；他把那种根据矛盾律的规则进行的推论称为一种“本能”；而且，他在前面一段中还说，理性，即思考能力，乃是“某些动物种类的一种单纯的特异反应性”。不过，尼采也明确地指出：这个矛盾律，其必然性和有效性根本还大成问题的矛盾律，乃是一个“命令”。这就是说，它属于自由领域，而这个领域对于自由来说并不是已经在某个地方备好了的，而是要由自由本身来奠基的。在矛盾律中所谓的强制性，其本质并不取决于生物学的区域。


  现在，如果尼采仍然说，这种强制性是一种“生物学的强制性”，那么，要是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问一问他所谓“生物学的”一词究竟是不是指人们在植物和动物意义上所表象的生命体，也许就不是强行施暴或者强词夺理之举了。如果说我们总是一再发现，尼采在脱离传统的真理概念的过程中强调了“持以为真”，强调了具有创作作用和命令作用的生命的实行特征，那么，难道我们不是显然可以从“生物学的”一词中听出某种不同的东西——即那种显示出创作和命令的本质特征的东西么?难道不是可想而知地，我们首先必须根据这些生命特征来规定这个经常如此这般地被命名的生命的本质，而不是准备好某个不确定的和混乱的“生命”概念，以此去解释一切么?难道这样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生命”概念，不是因此就压根儿无所解释么?


  的确，尼采把一切都与“生命”——“生物学因素”——联系起来。但莫非他仍旧是“以生物学方式”来思考生命本身即生物学因素，从而是根据植物和动物现象来说明生命之本质的么?尼采是在命令特性和创作特性、透视和境域特性的方向上，即自由的方向上，来思考“生物学因素”、生命体的本质的。尼采完全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来思考生物学因素，亦即生命体的本质的。尼采的思想完全没有陷入生物学主义的危险之中，而倒是反过来，他总是喜欢以非生物学的方式——首先就是以人的方式——来解说真正的和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因素，即植物和动物，总是从透视、境域、命令和创作的规定性出发，一般地就是从对存在者的表象角度出发来解说生物学因素。不过，我们这个关于尼采的生物学主义的裁决，还需要有一种更深入的说明和论证。


  对于“尼采思想是否属于生物主义”这个问题，我们的解答将明确地依循下列问题，即关于作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的认识和真理的本质的问题。


  



第19节 真理以及“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


  眼下我们已经弄清楚的是：真理是“持以为真”；而这种“持以为真”本质上是透视性和境域性的估计和预见，即对作为持存状态之基础的相同性和同一性的估计和预见。作为持存状态之透视范围内的境域性的持存化，认识一道构成人类生命的本质，只要人类生命与存在者打着交道。因为认识共同构成着人类生命的本质持存，所以它就是这种生命的一个内在条件。这种真理，作为“持以为真”（即把某物视为存在着的），尼采把它把握为一种必然的价值，尽管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因此，从尼采对真理之本质的解释中，诚然可以见出一种对真理之地位的贬降；有鉴于在传统形而上学中作为自在地永恒存在者和有效者的真实之物的统治地位，上面这样一种贬降就可能是完全令人诧异的。但是，尼采的形而上学筹划清晰而敞开地摆在我们面前：真理作为持存化属于生命。人类生命本身归于混沌，它真正地以艺术方式归属于作为一种汹涌而来的生成的混沌。真理不能做的事情，由艺术来完成：艺术把生命体美化而使之进入更高的可能性中，因此实现和完成处于真正现实之物（即混沌）中间的生命。


  如果说在这里，亦即在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思想范围之内，尼采谈论了艺术，那么，他所指的就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艺术门类这种狭义上的艺术了。艺术被视为这样一个名称，它表示把生命有所美化地、确凿地置入更高可能性之中的所有形式；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哲学也是“艺术”。如果我们说，在尼采那里最高的价值就是艺术，那么，只有当艺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得到把握，而同时何种美化方式总是具有优先地位这样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时候，这话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正确的。


  有一阵子，尼采倾向于认为，他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通过一种等级式的真理与艺术的相互对立而得到了确定和保障。真理把混沌固定下来，并且根据这种对生成者的固定而保持在虚假世界中；艺术作为美化则开启出可能性，把生成者释放到它的生成中去，并且因而活动于“真实”世界中。这样，尼采就完成了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以尼采对“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前提，我们就可以说：真实世界是生成者，而虚假世界是固定者和持存者。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位置、地位和特性都作了调换；但在这种调换和颠倒中，恰恰还保留着对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的区分。只有以这种区分为基础，颠倒才有可能进行。


  倘若尼采不曾是一位思想家，倘若尼采没有作为一个孤独的看守者带着敞开地追问的目光坚定地立身于存在者的隐蔽中心之中，倘若尼采仅仅作为一个“永恒的疗养者”从诸多本书中为有教养的和无教养的同时代人拼凑和编造出一幅世界图像和一个世界结构，以便自己还能在此面前或者在此之中感到心安理得，并且使“种种矛盾”得到调解，那么，他就必定会对那些深渊视而不见了——而他的世界筹划已经把他带到了这些深渊的边缘处。但尼采并没有对此视而不见，他直面走向他必须观看的东西。在他思想活动的最后两个年头里，尼采走上了这条已经由自己开辟出来的、现在已经无可回避的道路，直至走到极端之境。


  尼采思想活动的最后几个步骤，我们几乎认识不了，更不能猜度它们的作用范围了。这主要是受那个已经成了教条的观点的误导——人们以为：尼采自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不再有什么“发展”了，而“仅仅”试图扩大既有成果。在这里，所谓“发展”的说法和观念是根本不合适的；但如果人们已经在这种意义上想问题，那我们就必须指出，尼采的尚未为我们所知的最后“发展”超越了他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上经受过的一切变化和倒转。


  上述情况表明，在这里，甚至我们前面对尼采关于真理之本质的观点的描述，也还不能给出最终确定的东西。我们必须首先实行尼采思想道路上的那个决定性步骤。当然，也只有当我们知道了前面的情况后，我们才能来实行他的这个步骤。因为尼采在真理之本质的规定方面的那个极端步骤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但它也并不像人们事后会断定的那样，是从“自身”产生出来的——它起源于尼采思想中那种一再重新出现的毫无顾忌的特性。因为深思的思想有它自己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就在于那些越来越原初的开端所构成的序列之中；这种思想方式与科学思想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甚至不能说它完全是与科学思想相对立的。现在，如果说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展开出尼采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思想，那么，认识和真理就必定只有在它们本身的最极端本质已经得到思考的地方，才毫无掩饰地显示自身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


  我们已经有意地多次指出了尼采真理概念中的一种独特的歧义性。尼采也从来不想掩盖这种歧义性，但他没有立即克服这种歧义性及其内在的深不可测的状态。我们已经得知：这种真理的真实之物并不是真实之物，因为这种真理的真实之物意味着被表象出来的持存者，被固定为存在者的东西。这个固定的东西在对于混沌的指导性透视中证明自身为一种对生成者的凝固；这种凝固成了一种对流动着的、超越自身汹涌而来的东西的否定；这种凝固是对真正现实之物的背弃。作为被固定的凝固者，真实之物通过这种对混沌的否定而使自身排除掉了与真正现实之物的一致性。从混沌角度来看，这种真理的真实之物是与混沌不相适合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也即是谬误。在我们上面已经引用过的一个句子中，尼采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点：“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强力意志》，第493条；1885年）通过我们前面做的探讨，这句话想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澄清和证明。


  但其中什么是有歧义的呢?或许我们顶多还可以说：明确地把真理规定为一种谬误，这种做法与通常的、单轨的日常思维是背道而驰的；用希腊文来讲，它是一种παράδοξον［悖谬］。这种再三得到表述的真理解说，即把真理解说为谬误、幻想、谎言、假象等等的做法，只是过于明确了。只有在同一件事情在双重的和不同的含义中被思考时，我们才可以谈一种歧义性。一种本质的歧义性，也就是一种并非以思想和言说的某种单纯的漫不经心为基础的歧义性，只存在于同一件事情的双重含义成为不可避免的地方。


  但尼采在这里分明写着：真理是“一种谬误”。而谬误的意思就是：与真理失之交臂，错失了真实之物。的确如此。因此，谬误是排除真理的。


  要是真理没有在谬误中——甚至在其中比在真实之物中更本质性地——不断地而且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向我们蜂拥而来，那该有多好啊！谬误依赖于真实之物和真理；倘若真理并不存在，则谬误如何能够成为一种错失呢?它如何能够错失真理，与真理交臂而过，并且忽略真理呢?一切谬误首先——即在其本质中——都乞灵于真理。可见，当尼采明确地说真理是一种谬误时，他在这个“谬误”概念中必定同时也想到了：对真理的错失、对真理的偏离。


  真理，这个被把握为谬误的真理，已经被规定为被固定者、持存者了。但具有如此这般意思的谬误必然就把真理思考为与现实之物的一致性，也即与生成着的混沌的一致性。作为谬误的真理是一种对真理的错失。真理是对真理的错失。在对作为谬误的真理的毫无歧义的本质规定中，真理必然被作了两次思考，而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因而是有歧义的思考：一方面，真理被思考为对持存者的固定，另一方面，真理又被思考为与现实之物的一致性。只有以这种作为一致性的真理的本质为基础，作为持存状态的真理才能成为一种谬误。这个以谬误概念为基础的真理之本质乃是那个东西，后者自古以来在形而上学思想中一直被规定为与现实的适合和与现实的一致性，被规定为ὁμοίωσις［符合一致］。一致性未必要在一种描摹和临摹式的符合一致意义上被解释。如果说当尼采拒绝了描摹式的符合意义上的真理概念，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做，那么，他无需因此就拒斥与现实的一致性意义上的真理。尼采也决没有拒斥这个传统的、看起来似乎最自然的对真理的本质规定。而毋宁说，这个本质规定始终是那种设定的主要尺度，即对与艺术相对的作为固定过程的真理之本质的设定的主要尺度；而艺术作为美化，是一种与生成者及其可能性的一致性，而且，它恰恰根据这种与生成者的一致性而成为一种更高的价值。但在这里，关于艺术在其产物中所构成的东西，尼采并没有谈论“真理”，而是谈论了假象。尼采知道，甚至艺术作品作为形态性的东西也必须有所固定，因而同样地成了假象；当然，它是这样一种“假象”，在其中闪耀和闪现着（即闪烁着）生命的更高可能性。于是，连假象概念也成为有歧义的了。


  现在，我们处身于一种双重的、相互交叉的歧义性中了：作为存在者之固定化的真理（即具有谬误特性的真理）与作为与生成者的一致性的真理。而这种在艺术中达到的与生成者的一致性却是一种假象，而且是作为虚假状态的假象（已经固定了的作品并不是生成者本身）与作为闪耀（Aufscheinen）的假象——即那些全新的可能性在前一种假象中的闪耀。正如作为谬误的真理需要作为一致性的真理，同样地，作为闪耀的假象也需要虚假状态意义上的假象。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纠缠在一起了，甚至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但就其各种关联来看却是简单的——假如我们真正地进行思考，因而能洞察到真理与假象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本质的整个结构的话。


  然而，如果在被把握为谬误的真理中同时假设了一致性意义上的真理，而且，如果连这种真理也还被证明为一种假象和一种虚假状态，那么，难道不是一切最终都变成了谬误和假象么?所有的真理和真理种类都只不过是“谬误”的不同种类和等级而已（参看《强力意志》第535条）。这样说来，实际上既没有多种真理，也没有一种真理。一切都只不过是假象以及一种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闪现。


  推到这个极端境地是势在必行的。这个极端并不是虚无——像那种急促而气短的思想会认为的那样；而且，这里呼之欲出的“虚无主义”并不是错综复杂的思想的幻象，而是对一种极端立场的采取，在这种极端立场中，形而上学上被把握的“真理”获得了它最终可能的本质。尼采如何清晰地看到了这个通向一种极端的基本立场的道路，他如何直接地历史性地估计到了这种思想行为的作用范围，他是在何种方向上寻求形而上学的真理的本质转换的——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在他的一节文字中，后者被收入《强力意志》一书中（第749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1888年春季至秋季修订）。当然，只有当我们真正彻底地走上了尼采通向真理之本质的思想道路时，我们才能够把握这节文字，而且即使这时候我们也只能大致地把握之；因为我们还不在那里，还没有行至极端，虽然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已经消解和毁灭了，而且因此，这种真理解释根本不再可能有什么极端可言。


  作为“持以为真”的真理是谬误，尽管是一种必然的谬误。作为与生成者的一致性的真理，即艺术，是假象，尽管是一种具有美化作用的假象。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一个自在地始终不变的、永恒有效的东西意义上的“真实的世界”。关于真实世界的思想，关于作为首先在一切中自发地起着决定作用的东西的真实世界的思想，已经思入虚无之境了。关于一个如此这般被思考的真实世界的思想必须被取消掉；于是就只剩下虚假的世界，即作为部分必然的、部分具有美化作用的假象的世界：真理与艺术就是这个虚假世界的闪现得以显现出来的基本形式。这个虚假状态的世界的情形如何呢?在不得不取消真实的世界之后，我们还能说为我们剩下虚假的世界吗?究竟如何还能有一个剩余者，如果除它之外没有其他东西了?这样的话，我们刚刚指出的这个剩余者不就构成了一切和整体么?这时候，虚假的世界不就独自成了唯一的世界么?我们应当对这个世界持何种看法，我们应当如何持守于其中?


  质言之，我们的问题就是：“虚假世界”的情形如何，这个在取消了“真实世界”之后剩余下来的“虚假世界”?在这里，究竟何谓虚假呢?


  前面，根据生命所特有的持存保障对生命之本质的揭示工作曾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命的透视性的基本特征的提示。生命体向来持守于一个对那些可能性的范围的洞见轨道中；这里所谓的可能性，是每每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被固定下来的可能性，无论是作为认识的真实之物，还是作为艺术的“作品”。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这种划界，即境域之勾画，都是对一个假象的建立。被构形者看起来就像现实之物；但作为被构形者和固定者，它恰恰已经不再是混沌了，而是被确定了的涌逼。假象出现在当下透视角度的空间中，在这个透视角度中，总是有一个确定的视点起着支配作用，而境域就是与这个视点“相关的”。与此相应，尼采在《强力意志》第567条（1888年）中说：


  
    “透视因此提供了‘虚假性’之特征！仿佛在人们取消了透视之后还会有一个世界剩下来似的！这样做，人们其实就取消了相对性！”

  


  不过我们要问：取消了相对性，又有何要紧的呢?这样不就赢得了绝对者么?由于相对者的缺席，人们十分渴望的绝对者不就会到来了嘛！但为什么尼采如此坚定地关注对相对性的拯救呢?他所谓的相对性又是指什么呢?无非就是指透视的起源，即透视从生命中，从创造某种洞见、并且向来根据某个视点进行预见和展望的生命中的起源。“相对性”在这里被视为这样一个名称，它表示境域性的透视范围——即“世界”——无非就是生命本身的“行动”的一种创造。世界起源于生命体的生命实行，而且，世界作为什么以及如何起源，世界也就这样存在。由此能得出什么呢?只能得出一点：世界的虚假性也不再能够被把握为假象了。几个段落之后，尼采接着说：


  
    “不再留下丝毫权利，可以让我们在此谈论假象”。

  


  为什么呢?因为透视角度的开启和境域的勾画，并不是通过一种对一个自在地持存着的并且一般地持存着的、也即“真实的”世界的适应来实现的。如果不再有一种度量和估价是根据某个真实之物进行的，那么，起源于生命“行动”的世界如何还可能被称作“假象”，被把握为“假象”呢?随着对这种不可能性的认识，尼采也就走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尼采曾在迈出这一步之前踌躇良久。这一步通向一种认识，后者必须极其简明地把它所认识的东西作如下表达：取消了“真实世界”，也就取消了“虚假世界”。但是，如果虚假世界也与真实世界一道破灭了，因而一般地讲，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本身也破灭了，那还剩下什么呢?第567条笔记（成稿于尼采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句话对此作了回答：


  
    “虚假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对立，被简化为‘世界’与‘虚无’的对立……”。

  


  真理与假象处于同样的情形中；真理与谎言同样被消除掉了。乍看起来，仿佛真理和假象一起消解于虚无之中了，仿佛这种消解就意味着消灭，而这种消灭就意味着终结，这种终结就意味着虚无，这种虚无就意味着与存在的极端疏异化。


  如此想来，我们就过于仓促了。我们忘了，真理作为谬误是一种必然的价值，艺术的美化意义上的假象与真理相比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只要必然性在这里意味着：归属于生命的本质持存和本质实行，而且如果这种归属性构成了“价值”概念的内涵，那么，一种价值越是具有更高的等级，它就越是表现出一种更深刻的必然性。


  



第20节 在形而上学上被把握的真理的极端转变


  因此，随着对“真实世界和虚假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的取消，真理与假象、认识与艺术是不可能就消失了的。不过，真理的本质必定已经发生了转变。但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呢?显然就在那个方向上，这个方向是由生命的这个主导性筹划决定的，因而就是由存在和一般现实的主导性筹划决定的。这个主导性筹划已经为那种对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的消除奠定了基础。这种筹划也许更加深入到形而上学思想的极端处——要是植根于其中的对真理的解释和对真理的表面上的消解采取了这个深入过程的话。在这个极端领域里只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经受住这种极端；是否这种极端在其隐蔽本质中被把握为终结，并且被拯救到一个相应的东西中，亦即被拯救到另一个开端之中。但在此之前的长时间里，我们还必须首先学会知道：尼采本人在其深入到极端之境的进程中置身于何处。


  在这个极端中，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的区分消失了。从这种区分的基础及其消失中将得出什么呢?现在，从真理的本质中将得出什么呢?以此问题，我们就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必须举出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一节文字，因为在其中，尼采让我们猜度到了真理最后的形而上学转变的方向，即那种在形而上学上作为ὁμοίωσις［符合］而得到奠基的真理的最后的形而上学转变的方向。


  我们所指的这节文字是第749条，位于《强力意志》第三篇第三章中。这一章被编者冠以“作为社会和个体的强力意志”这样一个标题。这节文字所属的第一部分又被冠以“社会与国家”的标题。我们把这节文字引在下面：


  
    “欧洲的王侯们真得细细想一想，他们是否能够没有我们的支持。我们非道德论者——在今天，我们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无需任何同盟的唯一强力了。因此，我们绝对是强者中的最强者。我们甚至用不着谎言。别的何种力量少得了谎言呢?一种强大的诱惑为我们而战，它也许是世间最强大的诱惑——真理的诱惑……。‘真理’?是谁把这个词语塞进我嘴里的?而我又把它吐了出来；但我却鄙弃这个骄傲的字眼；不，我们甚至并不需要真理；没有真理，我们甚至更能获得强力和胜利。这个为我们而战的魔力，这个甚至使我们的敌人们迷惑和盲目的维纳斯的媚眼，就是极端之魔法，是动用一切极端的诱惑。我们非道德论者——我们是极端者……”。

  


  尼采在这里谈到最强大者的至高的和唯一的强力。最强大者不再需要同盟，甚至不再需要通常为每一种强力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了。每一种强力，只要它是在合法性假象中对暴力的设置，它就需要谎言、伪装，需要掩盖自己的意图，也就是要以表面上得到争取的、能使被征服者喜悦的目标为幌子把自己的意图掩盖起来。尼采所指的最强大者不需要这种同盟，也就是“真理”本身、作为诱惑的真理为之而战的同盟。而在这时，甚至真理也不再需要被称为真理，因为随着对形而上学的区分的克服，“真理”已经被扬弃到ὁμοίωσις［符合］的极端形式中了。极端的“魔力”为最强大者而战。这个魔力通过其魔法把我们推入另一个世界中，并且在其中以另一种方式把被施魔者带向它们本身。魔法并不是麻醉。魔法在这里是通过制造极端而发生的。这种极端把那些满足于虚假的人们逼入魔法之中，两样地也把那些决定选择真实的人们逼入魔法之中。


  真理与假象的双重歧义性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东西，它既不是前者又不是后者，既不是真理又不是假象，但它却使处于相互关联中的两者成为可能，而自身又决不能根据这两者得到说明。这些敢于制造极端的最强大者把自己称为“极端者”，或者也自称为“非道德论者”。对后面这个名称的恰当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些极端者的特性，以及它们的极端借助于其魔力所能战胜的东西。


  “非道德论者”——这个词语指示着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在这里，“道德”既不是指“德行”也不是指“道德学说”。对尼采来说，“道德”具有宽广的和本质性的意义，意即理想的设定，而且意思是说：作为以理念为基础的超感性领域，理想乃是感性领域的尺度，而感性领域则被视为低级的和无价值的东西，因而被视为某种需要克服和根除的东西。只要一切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与作为虚假世界的感性世界的区分之上，则一切形而上学就都是“道德论的”。非道德论者脱离了这种为一切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道德论的”区分；他是一个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以及在其中设定起来的世界等级秩序的否定者。“我们非道德论者”意思是说：我们站在这个作为形而上学之基础的区分之外。尼采在最后几年出版的那部著作的标题，即《善恶的彼岸》，同样也要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


  不再允许有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的区分，要成为一个非道德论者，这意思就是要进入那个极端中，在那里，目标和尺度不再能浅薄地从一个自在地真实的世界中解读出来——后者是对一个还不真实的和不完满的世界而言的。尼采说，“欧洲的王侯们”（即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塑造者和领导者们）应当想一想，他们是否还能没有非道德论者的支持。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应该搞清楚，他们为他们的民族提出或者推行的目标是否还是真正的目标，伪装虔诚地乞灵于道德、乞灵于文化价值、乞灵于文明和进步，这种做法是不是以一种早就已经腐朽了的形而上学为背景的。“王侯们”应当想一想，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尚可论证的目标，或者，它们是否不只是徒有其表，不只是一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形而上学世界的不再受到深思的残余。他们应当想一想，是否还能根据“这个世界”并且为“这个世界”创造出目标，是否还存活着一种能够知道目标和目标奠基之本质的知识。


  当尼采指出“欧洲的王侯们”时，他就在他所谓的“伟大的政治”意义上进行思考了，那意思就是：对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类的本质的规定。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只不过是表示尼采最本己的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名称。但非道德论者的沉思又要何所作为呢?


  在这种沉思中，是要对那个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基础的“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之间的区分作出一个决断。这个决断导致对两个世界及其区分的取消。这种取消所要求的无非就是：彻底地思考传统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认真对待这种极端的思想所面临的本质后果。


  在《强力意志》第749条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极端的思想，当然，它被包裹在一种神秘的言说方式中。这种方式表明，关于极端的真理概念，这位思想家知道还更为本质性的东西。这则笔记只能为一种长期的、反复的思索所理解；但只要稍作沉思，我们也就能看到，它所讨论的是真理的本质以及关于真理的极端决断。


  显然是受这节文字前面几个词——“欧洲的王侯们”——的误导，《强力意志》一书的编者马上就想到“国家”和“社会”，而且仅仅想到这些，并且对这节文字作了与现在的排列完全相反的排列。他们这样做，未免想得太肤浅了，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无所用心。由于他们这种表面上无伤大雅的疏忽，这节文字的内容和分量一直被掩盖着；它所蕴含的那个决定一切的问题未能大白于天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之间的区分已经消失，那将有什么后果?从真理的形而上学本质中将形成什么?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对此作了回答。这部著作是作者在1888年9月3日之前、花了短短几天功夫写成的，并且立即交付出版，但直到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之后才得以发行。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章节，其标题为：“‘真实世界’如何终于成了无稽之谈。一个谬误的历史”。尼采把这个历史分为六个小段来叙述（参看第206页以下）。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六、我们取消了真实的世界：那还剩下哪个世界呢?也许是虚假的世界么?……绝对不是的！随着真实世界的取消，我们同样也取消了虚假的世界！


    （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久的谬误的终结；人性的极点；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全集》，第八卷，第82—83页）

  


  这里，关键地方又被加了括号，那就是对于在形而上学的基本区分破灭之后存在的东西的积极说明。


  在取消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之后，从真理的本质中形成了什么呢?对于我们这个问题，尼采给出的回答是：“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但这个回答对我们来说首先只是一堆问题。只是到现在，随着对那个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基础的区分的取消，才开始有查拉图斯特拉。谁是“查拉图斯特拉”呢?他是一个思想家，这个思想家的形象是尼采已经预先创作出来并且必须创作出来的，因为他是极端者，也就是形而上学历史中的极端者。所谓“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说的是，随着这位思想家的思想，那种已经由查拉图斯特拉道出来的真理的本质将成为必然的和占支配地位的；只要这种思想已经开始，人们就不再可以进行“关于”这种真理的本质的谈论了。因为作为这种真理的本质的一个后果，人们必须随这种“Incipit”［“起源”］一道展开思想行动。因为这种所谓“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还有另一个名称，即：“Incipit tragoedia”［“悲剧的起源”］（《快乐的科学》，第342节）。


  又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只要我们还不知道，尼采这里是在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进行思考的，只要我们还没有理解和考量悲剧总是从英雄的“没落”开始这样一个事实以及为什么总是从此开始，我们就还不能对这个词语作出深思。随着对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之间那个区分的取消，就开始了形而上学的没落。不过，所谓“没落”不是停止，不是一命呜呼，而倒是作为本质之极端完成的终结。惟最高的本质才能具有一种“没落”。


  我们又要问：现在，在没落中，从真理的形而上学本质中将形成什么?这个被尼采称为查拉图斯特拉的没落者，到底对真理说了些什么呢?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那几年里（1882—1885年），尼采关于真理的本质有何种思想?尼采对真理的本质作了极端的思考，他把真理的本质称为“公正”。


  



第21节 作为公正的真理


  关于公正的思想早就成了尼采的一个中心思想。从历史学角度看，我们可以指出，尼采是在他对前苏格拉底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特别是在对赫拉克利特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突然有了这个思想。然而，恰恰是这个关于公正即δίκη［公正、正义］的希腊思想在尼采那里点燃，并且贯通他整个思想越来越隐而不显地继续燃烧，不断地激励着他的思想——这个事实的根据并不在于尼采那种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中，而在于这位西方最后的形而上学家所服从的历史性规定中。因此之故，尼采是以查拉图斯特拉为形象，创造了对他本身来说不可企及的这样一种思想的理想。所以，即使在查拉图斯特拉时期，他关于公正的思想也得到了尽管很少量、但极为明确的表述。尼采当时没有把他有关“公正”的几个主要想法公诸于世。它们是一些简短的笔记，混杂在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的草稿里面。而在最后几年里，尼采对他所谓的公正完全沉默了。首要地，他根本就没有作出努力，没有想到明确地并且根据其思想的主要基础，把公正思想与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探讨有机地联系起来。尤其是，尼采并没有说明，对一个真实世界与一个虚假世界的形而上学区分的取消将在何种意义上迫使我们回到古代形而上学关于作为ὁμοίωσις［符合］的真理的本质规定中，而同时又迫使我们进入对作为“公正”的真理的解释之中。


  不过，在一种对尼采真理概念的充分明确的深思中，我们仍然可以揭示出上面这些联系以及它们的必然性。它们甚至是必须得到揭示的。因为，只有一种对这些联系的清晰洞见才能把真理和认识的本质揭示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而又把强力意志本身揭示为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然而，我们的做法的前提和引线依然是那种历史性的沉思，后者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来把握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和终结及其相互的历史统一性。这种更为原始的沉思不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思考；它根据（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关于存在之真理的基本问题来追问和转换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存在者是什么?”因此，我们下面的思路已经得到了划分。


  首先，我们要来追问一下，在扬弃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之后将从真理中形成什么；通过这种追问，我们试图对真理的本质作一种深入极端的思考。由此出发，我们进而就要来看一看：在这个极端中，关于“公正”的思想成为不可避免的，以及它何以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尼采意义上把握这种公正，并且把他关于公正的几个表述嵌入到我们前面所刻画的形而上学真理问题的区域之中。对这几个步骤的理解和可能实行有赖于第一个步骤的成功。在这里，尼采是不会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因为他未能看透一般形而上学真理问题的历史性根源，尤其未能看透他自己所做的那些决断的历史性根源。


  眼下我们先要借助于两条通往真理之极端的道路来思考在形而上学上被把握的真理。第一条道路将以尼采最本色的真理概念为出发点；另一条道路则要回溯那个处处占主导地位的、未曾明言的和最普遍的关于真理之本质的形而上学规定。


  
    第一条道路

  


  尼采把真理理解为“持以为真”。更彻底地深入其可能性基础来思考，这种“持以为真”就是一种创作性的预先设定，就是把一个有关存在状态的境域，即作为图式的范畴统一体，预先设定起来。这种创作性的预先设定的基本实行在于矛盾律所表达的东西中，即在于对一般存在状态所表示的东西的固定中。存在状态表示的是：这样一种固定化意义上的持存状态。这种固定化乃是那种原始的“持以为真”，后者为一切认识活动提供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指示。这种“持以为真”原始地就具有一种命令的特征。那么，命令的发布是从何处获得其尺度的呢?究竟什么东西能指引这种命令的发布，哪怕仅仅为它指示一下方向呢?“持以为真”作为命令，不是成为一种不易识破的和毫无束缚的任性专横的玩物了么?


  如果真理的本质被置回到一种无根据又无方向的命令活动上，则真理的本质将处于何处呢?在取消了那个形而上学的区分之后，任何一种求助于对某个“自在”现成的“真实之物”的适合（Anmessung）的逃遁策略都已经行之不通了；而把在表象中被确定之物当作单纯“虚假之物”来评价的做法也是同样的情形。那么，“持以为真”还能从某个地方并且自为地获得一种确凿性和约束力吗?如果它还能够具有并且确实具有这种确凿性和约束力，那它就只可能从它自身中获得之。所以，“持以为真”的命令特征的更为原始的根源就必须包含和提供出诸如某个尺度（Maβ-gabe）之类的东西，或者，它必须使这样一个东西成为多余的，但又不至于落入完全漂游无根之物的纯粹任意性中。只要这种“持以为真”根本上还能——既然已经完全远离于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区域——在某种意义上抓住过去传下来的真理的本质，那么，这种真理的本质也就必定在持以为真的基本行为中发挥作用。


  
    另一条道路

  


  把真理解释为“持以为真”，这种解释表明表—象乃是对涌逼之物的表—象，[59]因而是对混沌的持存化。这种“持以为真”中的真实之物把生成者固定起来，从而恰恰并不符合混沌的生成特征。这样一种真理中的真实之物是不符合、非真理、谬误、幻想。然而，这种把真实之物刻画为一种谬误的做法，原是建立在那种使被表象者适应于有待固定者的过程基础之上的。即使在那里，在“持以为真”的真实之物被把握为非真实之物的地方，ὁμοίωσις［符合］意义上的真理的最普遍本质仍然被设为基础了。但如果自在存在者的“真实世界”崩溃了，与之相随，一个仅仅具有虚假特性的世界的可区分性也崩溃了，那么，难道不是连ὁμοίωσις［符合］意义上的真理的最普遍本质也被卷入这种崩溃之中了么?绝对不是的。而毋宁说，真理的这种本质现在才得以达到它毫无阻碍的专一性。


  因为认识作为持存之保障是必然的，而艺术作为更高的价值是更为必然的。美化为生命及其当下限制过程的自我超越创造出种种可能性。认识总是把被固定的和具有固定作用的界限设定起来，从而才总是有一个可超越者存在，而艺术才能保持其更高的必然性。就它们的本质来说，艺术与认识是相互需要的。处于相互关联中的艺术与认识首先为生命体本身提供了完全的持存保障。


  但现在，根据上面所述，究竟什么是持存保障呢?它既不仅仅是认识中对混沌的固定化，也不仅仅是艺术中对混沌的美化，而是两者兼具。不过，两者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把人类生命同化和指引到混沌之中，即ὁμοίωσις［符合］。[60]这种同化并不是对现成事物的摹仿性的和复制性的适应，而是：命令着和创作着的、具有透视和境域特性的、并且具有固定作用的美化。[61]


  如果真理在本质上是向混沌的同化，而且这种同化是一种命令着和创作着的同化，那么，在这里，就极为鲜明地突现出一个问题：作为同化的“持以为真”和真实存在从何处获得其尺度和方向，某个正当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这样发问之际，我们就把作为命令的“持以为真”和作为向混沌的同化的ὁμοίωσις［符合］带向了极端。于是势必会得出下面这样一个思想：只有同化本身才能够并且必须提供尺度，并且“制作出”正当之物，也就是说，一般地从本质上对尺度和方向作出决定。真理作为ὁμοίωσις［符合］就必定成为尼采所谓的“公正”了。


  尼采以“公正”一词指的是什么呢?说到“公正”，我们立即会把它与法律和判决、与品德和道德联系起来。但对尼采来说，“公正”一词既没有“法律上的”含义，也没有“道德上的”含义；而毋宁说，它指的是那个承担和完成ὁμοίωσις［符合］之本质的东西，即：向混沌的同化，也就是向“存在者”整体的同化，而且因而就是这个“存在者”整体本身。思考存在者整体，而且思考在其真理中的存在者整体以及在存在者整体中的真理——这就是形而上学。在这里，“公正”乃是表示真理之本质的形而上学名称，它表示在西方形而上学终结处必须如何理解真理之本质。把真理的本质把握为ὁμοίωσις［符合］，以及把ὁμοίωσις［符合］解释为公正，这两种做法就使得实行这种解释的形而上学思想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完成。


  事实上，ἀλήθεια［无蔽］及其本质一直就未曾得到过思考，存在之真理也依然未曾受到过追问。而尼采关于“公正”（作为对真理的极端表述）的思想，乃是这一事实的最终必然性和最内在的后果。这个关于“公正”的思想乃是在有关存在者本身的思想范围之内发生的存在者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的事件。[62]


  为了尽快并且尽量少受先入之见的阻碍和误导，我们可以守住字面概念来把握尼采关于公正的思想。公正乃是正当的东西的统一联系——所谓“正当的”（recht），即rechtus，[63]就是“正直的东西”，可口的东西（Mund-gerechte），就是为某人所接受、适合于某人的东西。公正就是指引着正确方向的东西和被同化到这个方向中的东西的统一联系。还有所谓定向（Richten），就是对一个方向的指定以及向这个方向的指引。


  所谓公正，尼采把它理解为那种东西，它使“持以为真”、亦即向混沌的同化意义上的真理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公正乃是真理的本质，在这里，“本质”是在形而上学上意指可能性的基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之后尼采思想活动的最后几个年头里，每当尼采力图把握真理的本质时，他往往都是根据真理的可能性基础来思考真理的，亦即是根据公正来思考真理的。尼采深知这种公正，但对它少有谈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附带的、单独看来几乎难以理解的议论，那就只有两则几乎同时做的笔记勾勒了公正的本质——但却是极其鲜明的勾勒。


  第一则笔记的标题是“自由的道路”（《全集》，第十三卷，第98条，第41—42页），作于1884年。根据没有明确传达出来的语境联系，尼采在这里把“公正”理解为通向自由存在的真正道路，而对于自由本身又没有言说什么。不过，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篇中，特别是从“论创造者的道路”这节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尼采在这个时期里（1882—1883年前后）关于自由思考了什么、又是如何思考的。为了立即看清自由与公正之间的联系，我们干脆就把这节文字引在下面：


  
    “你说自己是自由的吗?我愿听到你的主要思想，而不是你已经摆脱枷锁的消息。


    你是不是可以摆脱身上的枷锁呢?有一些人一旦抛弃它们的奴役地位，也就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价值。


    从何获得自由?这关查拉图斯特拉什么事！但你的眼睛应当明白地告诉我：为何而自由?


    你能自己判定你自身的善和恶，并且把你驾驭自己的意志像一条法规那样强加给你自己吗?你能成为你自己的法官和你的法规的报复者吗?


    与自己的法规的法官与报复者独处，那是一件可怕的事。一颗星球就是这样被抛入寂寥广漠的空间和孤寂的冰冷气息中的”。


    “他们抛给孤独者的是不公与污秽：可是，我的兄弟呵，如果你想成为一颗星球，你就必须毫不计较地依旧为他们照耀！”

  


  在这里，尼采把自由存在理解为“向……的自由存在”和“为……的自由存在”，也就是向一种“透视”的约束性抛射，对自身的超出。按照“自由的道路”这则笔记来看，真正的自由存在就是“公正”。因为尼采就这种“公正”说了下面的话：


  
    “公正作为一种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

  


  公正“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而且，它不只是其他各种思想方式的“一种”而已。尼采想强调的是，公正，如他所理解的公正，具有思想的基本特征。然而对我们来说，思想已经更切近地被规定为创作和命令了。如果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一种计算意义上的日常直接运用的思想，则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创作和命令。计算意义上的思想仅仅在一个固定的境域中来回游移，而没有看到这个境域，不过仍然在它的界限之内。而如果我们所谈论的是那种思想，在其中，一般地并且预先有一个境域被固定下来，这个境域的持存提供出生命体之生命状态的一个条件，这时候，思想就是创作着和命令着的思想了。在这里，当尼采把思想把握为一种思想方式时，他所谈论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他明确地说：公正是一种“从评价出发”的思想方式。


  根据我们做的多次解释，所谓“评价”意思就是：对生命之条件的设定。尼采用“价值”一词，并不是指任意的事态，并不是指偶尔地从某个角度、一度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评价的东西。“价值”被视为表示生命体的本质条件的名称。在这里，“价值”（Wert）与“使……可能”即possibilitas［可能性］意义上的“本质”（Wesen）是同义的。因此，“评价”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日常对事物的计算和人际理解范围内进行的估评活动，而倒是意味着那些在生命体——在此就是人——的根基中作出的决断，亦即关于人本身的本质以及一切非人的存在者的本质的决断。


  公正是基于这种评价而进行的思想。在这里，只要尼采说公正是基于这种评价的思想方式，那他就是无条件地说话的；这听来根本就不同于说：公正是基于评价的“一种”思想方式。


  然而，这种“基于评估”的思想始终还可能受到误解，仿佛它只不过是“来自”评价的后果而已，而实际上，它恰恰就是评价本身的实行。因此，这种思想具有某种别具一格的特性，尼采简明易记地用三个形容词来强调这种特性，此外，他还以一种本质性的秩序依次道出这三个形容词。


  首先而且首要地，思想是“构造着的”（bauend）。一般地讲，这意思就是说：这种思想首先制造出那种尚未、而且也许根本上决不会作为某个现成之物持立和持存的东西。它并不依据和依赖于某个被给予之物；它并不是一种适应和同化，而是那种东西，后者已经作为在一个透视角度内对境域的设定过程的创作特征向我们显示出来了。所谓“构造”不仅意味着对某个非现成之物的制造，而且也意指建立和树立，意指向高处升起——更准确地讲，是首先赢获一个高度，把它固定起来，并且因此设定一个正确方向（Richte）。就此而言，“构造”就是一种命令活动，它首先提出命令要求，并且创造出一个命令领域。


  由于构造有所建立，它必须同时、甚至首先就把自己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在向高处升起的同时，它也构成和开启出一种展望和环顾。构造的本质既不在于把工件层层叠加起来，也不在于对工件的有计划的安排；而毋宁说，构造的本质首先而且唯一地在于：当我们建立（Errichten）时，恰恰通过被建立者，有一个新的空间、另一个氛围开启出来了。凡这件事没有发生的地方，被构造者就必定事后被解释为其他某个东西的“象征”，并且通过面向公众的报纸而被确定为这样一种东西。上述两种情形中的构造决不是同一回事。作为对某个正当的东西（das Rechte）的设定，作为一种构造着、亦即创立着和建立着、并且构成着展望的设定，公正乃是一切认识和构成的创作特征和命令特征的本质起源。


  这种构造着的思想同时也是“离析着的”（ausscheidend）。思想的这种构造因此决没有预先活动于某种空洞之中；它活动于那个东西的范围内，这个东西总是炫耀自己并且硬要充当所谓的标准，不仅想阻碍构造，而且想使之成为多余的。作为建立，构造必须同时总是对尺度和高度作出决定，从而对之进行离析，[64]并且首先为自己构成那个运作空间，在其中它得以建立自己的尺度和高度，开启出自己的展望。构造贯穿着各种决断。


  这种构造着和离析着的思想又是“消灭着的”（vernichtend）。它消除那个先前一直保障着生命之持存的东西。这样一种消除使轨道摆脱了固定化，后者或许会阻碍建立一种高度的活动。构造着和离析着的思想可能而且必须实行这种消除，因为它作为建立已经在一种更高的可能性中把持存性固定起来了。


  公正具有构造着、离析着、消灭着的思想的本质机制。公正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完成价值之评价；这就是说，它要估价一下：什么东西必须被设定为生命的本质条件。那么“生命”本身呢?生命本身的本质又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尼采已经通过对公正之本质的刻画给出了答案。因为尼采用一个冒号过渡到一句加重点号的话：“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由此结束了他这则谈论公正的笔记。


  依照整则笔记的上下文来看，生命首先被理解为人类的生命。人类生命本身——在其本质中的人类生命——在公正中并且作为公正体现、表现出来。


  所谓“代表”（Reprsentant）并不是指一个“代理人”，并不是指一个“外表”，并不是指它本身所不是的某个东西的借口。“代表”在这里也不是指一个“表达”。而不如说，它是指那个东西，生命本身就在其中表现出自己的本质，因为从其本质基础来看，生命本身无非就是“公正”。公正是“最高的”代表；超出它之外，生命的本质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人类生命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句子却并不是说：人在其全部所作所为中都是“公正的”，都是在通常的道德和法律意义上“公正的”，仿佛人处处都能完全公平合理地行动似的。


  人类生命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句子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特征，其意思是说，生命的生命状态无非在于那种构造着、离析着、消灭着的思想。这样一种建基（Gründen），这样一种创造着道路、并且按决断方式有所建立的建基，为某个呈现前景的高度奠定了基础。这种建基乃是一个原因，表明思想为什么显示出创作和命令的本质特性——在其中透视得以开启自身，境域得以自行构成。随着对作为生命之本质基础的公正之本质的认识，也就确定了这个角度，只有在其中，我们才可能作出决断：尼采思想是否、如何以及在何种界限内是“生物学主义的”。


  公正是以自身为依靠的生命的植根之所。“持以为真”从公正中获得定律和规则。公正是真理和认识的本质基础。当然，只有当我们在形而上学上思考尼采意义上的“公正”，并且力求把握它在何种意义上意指生命体（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机制，这时候，公正才是真理和认识的本质基础。


  构造、离析、消灭，这三个规定标志着思想的方式，而公正就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思想。不过，这三个规定不光以某种确定的等级秩序被排列在一起，同时而且首要地，它们道出了这种思想的内在运动：它通过构造指向（在首先建立高度之际）这种高度，以此方式思考者本身因此得以提高自己，与自身相分离，并且把被固定者带到自身之下和自身之后。这种思想方式是一种自我提高，是根据对一个更高高度的建立和攀登来驾驭自身。这种自我提高着的提升，我们称之为强势作用（Ѓberm-chtigung）。它是强力的本质。


  人们通常把强力理解为对某种暴力的有序的、有所规划和有所计算的设置。强力被视为一种暴力。进而，强力的提高和强势意味着对暴力手段及其可能的计算性张力的积聚和准备。暴力活动者——在暴力意义上活动和施暴的东西——显示出一种任意专横的、不可预计的、盲目的爆发的特性。其中爆发出来的东西，人们称之为力量。于是，暴力就是一种力求爆发的、不能控制自己的力量储存。但力量指的是作用能力。而作用意味着：把某个向来现成之物改变为另一个东西。力量就是作用点（Wirkpunkte）。在这里，“点”（Punkt）指示着向一个急迫地自行涌动、并且只有在这种涌动领域里才存在的东西的聚集。以此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强力理解为一种暴力，把暴力理解为力量，把力量理解为一种盲目的急迫冲动的麇集。[65]这种急迫冲动的麇集（Dranggewühle）是不能进一步了解的，但在其作用和效应方面却往往是可以经验的。


  在对强力概念的思考中，上述解释方向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流行的一种。指出这个解释方向是大有必要的，因为甚至尼采本人也几次三番地径直使用了“力量”和“力量表现”，以取代强力和强力关系；而且往往是在他想为自己关于强力的思想谋求一种特殊的清晰性、并且给予特别的强调的地方。不少段落的文字在常人听起来，仿佛尼采是在追求一种扩大到世界整体的关于“力量中心”之“爆发”的普遍动力学，仿佛尼采是把世界表象为力量，而且完全是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世界观”意义上。这种“世界观”特别地渴望为“自然科学奠基”，不论是物理学还是化学或生物学，都在其中承担了对主导观念的预先规定。


  如果我们在普遍的、十分不确定的、却以某种方式流行的力量概念的视野内来思考尼采的强力思想，那么，我们就还完全停留在表面上，而且这样一来，我们甚至还会错误地把表面看作中心本身。这个中心，即尼采以“强力”以及经常也以“力量”这些名称所命名的东西的本质，事实上是由公正的本质来决定的。凭着我们在此方向上对强力——作为进入本质的自我提高——的本质的洞察，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来理解尼采谈论公正的第二段文字了。


  这第二则笔记与我们前面首先指出的那则笔记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它属于尼采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三篇与第四篇期间所做的思索范围（1884年；《全集》，第十四卷，第80页）。我们把这段文字引在下面：


  
    “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其意图是保持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

  


  首先，我们注意到两个规定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前一个规定说：“公正”……乃是“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现在尼采说：“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作用”、“起作用”，意思是实行、执行，即我们所指的强力存在和发挥力量的方式。在这里，“作用”并不意味着某种首先依赖于这种强力的东西，以及一种对强力的增补，相反，“作用”本身就在强力的运作之中。当尼采谈到“一种”强力时，他指的是何种强力呢?他并不是指其他强力中间、与其他强力并列的“一种”强力，而是指一种还有待命名的唯一强力，后者超越其他一切强力而发挥力量，按照所谓“最高代表”的说法，它就是最高的强力。


  这种强力全景式眺望着，因而完全不同于一种被置于不知什么地方的盲目地涌逼着的力量。所谓全景式眺望，并不是指一种单纯的、在现成之物中到处游移的寻视。这种全景式眺望是一种超越狭小透视角度的向外观看，因而本身就是、而且尤其是一种透视性的观看，也就是一种开启透视角度的观看。


  这种开启性的预先洞见面向何方?它端出何种展望?尼采首先是间接地来回答这个问题，为此他指出了那些透视角度，即那些被一种向外观看超越的透视角度，即“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善与恶乃是表示“道德”的基本区分的名称。对于道德，尼采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善”是“理想”，是理念以及还在理念之外的东西，即真正存在者，ὄντως ὄν。“恶”也是一个形而上学名称，表示某个不应当是存在者的东西，即表示μὴ ὄν［非存在者］。但这里也包含了真实的（自在地存在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指的就是那些被公正超越的透视角度。公正就是超越这些细小视角而向外观看，观入一个宏大的视角。这种超越以往视角的向外观看是与那种构造着的思想方式的离析特征相吻合的。我们前面首先已经把公正规定为这种思想方式了。但现在，通过透视性的全景式眺望的特征，即对一个宏大视角的开启这个特征，这种思想方式的构造作用变得更为清晰了。公正并不“具有”一个透视角度，它就是这个视角本身——作为这个视角的建立、开启和开放。


  前面已经指出了透视角度与境域的联系。每个透视角度均有其境域。公正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我们愣住了——这是什么话！一种针对优势的公正，这听起来未免令人奇怪了；而同时，按照功用、欺骗和私利来看，甚至按照交易来看，它又是清清楚楚的。在这里，尼采还在“优势”（Vorteil）一词上加了重点号，旨在不容置疑地表明：“优势”就是这里所讲的公正的本质要素。他这种强调势必会加强我们的努力，使我们不再根据日常观念来思考与这个词语相合的概念。此外，按照其真正的、现在已经失落了的含义来看，“优势”一词意味着：在真正的分配进行之前预先在一种分配中分得的东西。[66]在作为透视角度之开启的公正中，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境域展开出来，它是一种对预先已经分配给任何表象、计算和构成活动的东西的界定，而且是作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的东西。在这里，所谓“保持”（er-halten）同时也意味着：达到、获得和保存，把……置回到持存状态之中。


  这个先于一切而分得的东西，这个不再能为任何其他境域所超过和超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尼采又没有直接挑明。他只是说，公正的境域性目的指向某物，后者比这个或那个目标更多，比个别人的幸福和命运更多。所有这一切在公正中都是被弃置一旁的。


  如果重要的不是个人，那么是否就是群体呢?同样不是的。尼采所指的东西，我们只能根据他关于公正的透视角度所讲的话来加以考量。公正超越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区分而向外观看，并且因此观入一个对世界之本质的更高规定，与此一体地，就观入一个更为广大的境域之中——在其中，人的本质（亦即现代西方人的本质）同时得到了“更广大的”规定。


  从上述尼采关于公正的两个最重要的表达中，我们能得出什么呢?作为一种透视性的强力的运作，作为最高的、并且最广的构造和奠基性建立，公正乃是生命本身的基本特征，而“生命”在此首先被把握为人类的生命。


  我们原是要追问：人类认识的命令特征以及人类理性的创作本质是从哪里获得它们合法的、决定性的基础的?现在的答案是：从公正中。依照我们前面刻画出来的机制，公正乃是人与混沌的任何一种一致性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基础，无论这种一致性是艺术中的更高的一致性，还是认识中的一致性。命令性的说明与创作性的美化是“正当的”和公正的，因为生命本身根本上就是尼采所谓的公正。


  



第22节 强力意志的本质。生成向在场状态的持存化


  认识的命令特性和创作因素，认识以某种方式其实毫无根据地以自身为依靠这样一个事实，能够通过公正而得到克服吗?这里被称为公正的东西，能够为防止一种一味咄咄逼人的任意性的盲目爆发提供保障么?这种公正最终能保证正当的东西么?如此这般来追问，我们似乎比尼采更为严肃地对待了沉思。但实际上，以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又已经把自己置回到某个位置上了，这个位置是公正——被思为生命的基本特征的公正——所不再容许的。我们追问的是这种公正的正当性，而马上就想到一个浮现出来的、已经固定的、也还束缚着公正的标准。


  我们不再可以做这样一种追问，但同时，整个事情也不应当退化，重新落入一种任意性中。现在看来，一切“正当的东西”就都必定来自公正。我们前面解释过的尼采的两则笔记并没有直接道出，在公正中被建造、被开启和被洞见的东西是什么（was）。它们往往仅仅强调了这种“思想方式”的特别情况（Wie）。公正中的正当之物，如果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把它与公正本身区分开来的话，那么一般讲来，它就仅仅取决于公正本身，取决于公正之本质的最内在核心。但是，只有当我们敢于大胆做一种全新的尝试，去把握这种“思想”的特性和方式，并且因此去洞察公正是如何以及作为什么“起作用”的，这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公正之本质的最内在核心。这种构造性的指派（Zuweisen），即对先于其他一切而分得的东西的指派，乃是一种强力的作用。是何种强力呢?一种强力的本质何在呢?答案必定是：这里所指的强力就是强力意志。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充其量，强力只能是强力意志所意愿的东西，因此就是与这种意愿相区分、并且在这种意愿前面设定起来的目标。


  倘若强力就是强力意志，那就意味着：意志本身必须被理解为强力。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强力必须被理解为意志。可是，尼采并没有说：强力就是意志；他同样也没有说：意志就是强力。他既没有把意志“当作”强力来思考，也没有把强力“当作”意志来思考。同样地，他也没有简单地把两者并列起来，设为“意志与强力”。不如说，他是在思考他的关于“强力意志”的思想。


  如果公正就是强力意志的“作用”，是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和实行，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公正的本质出发来思考强力意志的思想，并且借此思入公正的本质基础。因此，对我们来说，防止“意志”和“强力”等词语受我们所想到的那些含义的影响，转而来思考尼采所指出的那些规定性，这样做就还是不够的。恰恰当我们在词汇上面几乎正确地来思考尼采意义上的“意志”和“强力”等基本词语时，才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危险：使强力意志思想变得完全浅薄不堪了。这个危险也就是：我们仅仅把意志与强力简单地等同起来，把意志看作强力而把强力看作意志。这样一来，决定性的东西，即求强力的意志，这个“求”（zu），就没有显露出来。


  就尼采而言，以上面这样一些解说，人们充其量只还能断定一种新的、首要地与叔本华有所不同的关于意志的本质规定。对尼采这个基本思想的政治上的解说极大地推动了我们上面所讲的浅薄化过程，甚至可以说把强力意志的本质涂抹掉了。在这里，这些政治上的伪造究竟应当为德国人的仇恨提供食粮呢，还是应当为德国人的一种爱“效力”，这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其力量运作就实现在构造着、离析着、消灭着的思想中；这种强力就是求强力的“意志”。“强力”意味着什么，必须根据强力意志来理解；而“意志”意味着什么，同样也必须根据强力意志来理解。强力意志并不是把“意志”与“强力”拼合起来的结果，而倒是相反地，“意志”与“强力”始终仅仅是人为地从“强力意志”的原始统一的本质中拆出来的概念断片。从尼采对意志之本质的规定方式中，我们就不难见出这样一种情况。严格地说，尼采通常是拒绝一种对仿佛隔离开来的意志之本质的规定的。因为尼采再三强调：“意志”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它只会通过其语音构成的单一性把一个本身多样的本质掩盖起来。就其本身来说，“意志”是某种虚构的东西；诸如“意志”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


  
    “我嘲笑你们的自由意志，也嘲笑你们的不自由的意志：你们所谓的意志在我看来就是幻想，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志”。（《全集》，第十二卷，第267页；作于查拉图斯特拉时期）


    “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谬误大厄运：人们以为意志是起作用的某物，意志是一种能力……今天我们才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偶像的黄昏》；《全集》，第八卷，第80页）

  


  不过，尼采仍不得不作出说明：如果“意志”一词不应该是一种空洞的声响的话，那么我们究竟要从哪个角度来思考其中所命名的东西。对此，尼采也说：意志是命令（例如可参看尼采：《全集》第十三卷，第638页以下）。[67]在命令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关于其优越性的最内在信念”。因此，尼采把命令理解为某种优越性存在的基本情绪；而且，这种优越性不仅是对于他者、对于服从者来说的优越性，也是——并且向来首先是——对自身而言的优越性。后者的意思是说：对本己本质的提高、提升，而且，这种本己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一种提高之中。


  强力的本质已经被规定下来，那是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向外观看，一种观入通览一切的展望之中的向外观看，一种强势作用。当我们思考意志的本质时，我们就不只是在思考意志，而是已经在思考强力意志了；同样地，当我们思考强力的本质时，情形亦然。意志与强力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同一的，就是说，它们在强力意志的一个原始本质中是共属一体的。


  只有当意志与强力相互分裂而处于紧张关系中，因而两者恰恰并非在一种空洞的相互叠合的相同性意义上是同一的，这时候，它们才可能是共属一体的。强力意志意味着：进入对其本身的提高之中的赋权过程（Ermächtigung）。同时，这种进入提高之中的强势作用也是提高本身的基本行为。因此，尼采不断谈到，强力于自身中就是“强力提高”；强力的运作是对“更多”强力的赋权过程。


  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是一种纯粹数量上的力量积聚，并且指示着盲目的欲望和欲望冲动的某种单纯奔腾、爆发和汹涌。于是，强力意志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在流失的过程，它犹如一座火山在世界核心处发出隆隆之声，力求爆发出来。如此看来，当然是理解不了真正本质的。其实，进入对其本身的提高之中的赋权过程意味着：这种赋权过程把生命带向一种持立和自立，而这种持立却是在作为提高的运动中的持立。


  然而，为了避免以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方式去思考强力意志的原始的、统一的本质，我们必须在其作为公正的最高形态中来思考强力意志，把公正思考为ὁμο ίωσις［符合］意义上的真理的基础，而把这种真理思考为认识与艺术的相互关联的基础。我们必须从眼下已经获得的强力意志概念出发，重新返回去深思一下贯穿我们这个讲座的整条道路；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从第一步开始并且在后来的所有步骤中，我们始终已经并且始终只是在思考强力意志的本质。


  这种对强力意志之本质的深思，这种对以认识和真理为形态的强力意志的本质的深思，目的在于达到对以下事实的洞见：由于尼采思考他唯一的关于强力意志的思想，他就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进而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在何种意义上尼采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整体，思考存在者整体是什么以及如何存在。到眼下为止，我们只是把作为人类生命的持存保障的认识回溯到公正，并且因此把它回溯到强力意志，据此对认识作了思考。不过，人类生命惟基于它向混沌的指引才成其所是；而混沌（即存在者整体）具有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强力意志也驾驭着无机世界，或者毋宁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机世界”（《全集》，第十三卷，第204条；1885年）。


  “存在的最内在本质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第693条；1888年）。对于这个事实，尼采的证明并不是——尽管他的努力常常给人相反的假象——根据一种对所有存在者领域的归纳式考查，推断出一点：无论在哪里，存在者在其本质中都是强力意志。而毋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尼采首先而且始终是根据对存在者整体的筹划来思考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的。


  但这种筹划的真理是怎样的情形呢?形而上学的筹划以及一般思想的所有筹划的真理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唯一决定性的问题。为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哲学直到眼下为止都还缺乏全部本质性的前提。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因而同样也在尼采基本立场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追问的。相反地，我们必须指出另一个方向。


  如果公正是“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如果强力意志真正地在人类生命中显示出来，那么，把公正扩大化，扩大为一般存在者的基本强力，并且把存在者整体统统解说为强力意志，这样一种做法难道不会成为一种对一切存在者的人化么?难道在这里，世界不是按照人的形象被思考的么?难道这样一种思想不是纯粹的拟人论么?当然是的。这是一种具有“伟大风格”的拟人论，它具有一种能够感觉稀罕而长久之物的“伟大风格”。[68]我们也不可以为，我们还得拿这种人化来责难尼采。尼采是知道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这种拟人论的。他知道，这种拟人论不光是一种思想方式，他在不经意中落入其中，再也找不到出来的路了。尼采意愿这种对一切存在者的人化，而且只意愿这种人化。在1884年的一则短小笔记中，尼采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


  “把世界‘人化’，这就是说，越来越觉得我们就是世界的主宰——”（《强力意志》，第614条）。当然，这样一种人化并不是按照某个日常人和平常人的形象进行的，而是根据一种对人之存在的解释进行的——这种植根于“公正”的人之存在在其本质基础上就是强力意志。[69]


  拟人论属于形而上学的最终历史的本质。它间接地规定着对于一个过渡的决断，因为这个过渡同时在完成一种对animal rational［理性动物］和subiectum［主体］的“克服”，而且是作为一种旋转，一种在一个首先要通过这些概念才能够达到的转动“点”上的旋转。这种旋转就是：存在者——存在。而这种旋转的转动点就是：存在之真理。这种旋转并不是一种颠倒，而是：旋入另一个基础之中，旋入另一个作为深渊的基础之中。[70]存在之真理的无根基状态历史性地变成为存在之被离弃状态，而后者的要义在于：存在之为存在的解蔽（Entbergung）付诸阙如。其结果就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如果我们纯粹在回忆之思（Andenken）的缺失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遗忘的话。把人设定为单纯的人这样一种做法的基础，对存在者的人化的基础，原初地必须在这个领域里寻找。


  这种肆无忌惮的和推向极端的对世界的人化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的最后幻想抛在一边，并且把对作为subiectum［主体］的人的设定付诸实践。或许，尼采会确定地并且合理地拒绝人们对他的责难，即指责他的哲学变成了一种陈腐的主体主义，这种主体主义所能做的就是把直接现成的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当作万物的尺度和目的。不过，尼采或许也有同样的理由宣称：通过把“身体”规定为他的世界解释的主导线索，他已经把一种在形而上学上必然的主体主义带向了完成。


  在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中，不仅现代形而上学得到了完成，而且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也得到了完成。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自始就是：存在者是什么?希腊人把存在者之存在规定为在场之持存状态。这种存在规定贯穿了整个形而上学历史，丝毫没有动摇过。


  然而，我们不是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对尼采来说，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是混沌，因而就是“生成”，而且恰恰不是固定者和持存者意义上的“存在”，因为固定者和持存者在他看来是非真实和非现实的东西?存在受到了排挤，为的是推出生成，而生成的变易特征和运动特征被规定为强力意志。那么，人们还能把尼采思想称为形而上学的一种完成么?难道它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甚至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吗?抛弃“存在”——走向“生成”?


  的确，尼采哲学就是经常这样为人们所解说的。要不然，人们就说：在哲学史上，老早就有赫拉克利特，晚近（在尼采前不久）又有黑格尔，在他们那里就已经有了一种“生成的形而上学”，以之取代了“存在的形而上学”。粗粗看来，这话并不错，但根本上仍旧是一种无思状态，与前一种解说毫无二致。


  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一再重新去思考强力意志的意义，即：进入向本己本质的提高之中的赋权过程。这种赋权过程把提高——即生成——带向一种持立，带入持存状态之中。在强力意志思想中，应当得到思考的是在最高和最本真意义上的生成者和运动者（即生命本身）以及它的持存状态。无疑地，尼采所意愿的是作为存在者整体之基本特征的生成和生成者；但他所意愿的生成恰恰而且先于一切地是持留者（das Bleibende），作为真正“存在者”的“持留者”，也即希腊思想家所思的“存在者”。[71]尼采如此坚定地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进行思考，以至于很显然，他自己也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尼采的一则直到其最后创作岁月（即1888年）才获得最终形式的笔记具有这样一个开头（《强力意志》，第617条）：


  
    “要点重述：


    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72]

  


  我们要问：为什么这就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呢?回答是：因为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说，强力意志无非就是一种持存化，就是把生成持存化为在场状态。


  在这种存在解释中，贯穿现代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极端，关于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的存在的原初思想达到了它的完成。在强力意志思想中，涌现与显现、生成与在场，被回溯到“存在”的本质统一性那里，根据“存在”的原初意义而得到了思考。这并不是对希腊思想的摹仿，而是一种转换，即把关于存在者的现代思想转换到它已经命定了的完成之中。


  这就意味着：对作为在场之持存状态的存在的原初解释，现在被挽救到毫无疑问的状态（Fraglosigkeit）之中了。


  这个最先的和最后的形而上学存在解释的真理性基础何在呢?在形而上学范围内，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经验到这样一个基础呢?这个问题眼下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它根本就不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受到追问。因为现在，存在之本质似乎已经得到了如此广泛而又本质性的把握，以至于它也能与生成者相匹敌，与“生命”相匹敌，充当后者的概念了。


  在形而上学上得到多样解释的存在本身是在真理的本质中成其本质的。而在这里，在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中，这个最基本的真理问题不仅一如既往地没有受到追问，而且它的值得追问的特性也完全被掩埋起来了。因此之故，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完成就变成了一个终结。[73]但这个终结乃是另一个开端的急需性。我们和未来的人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是否经验到这个终结的必然性。这样一种经验首先要求我们，把这个终结把握为完成。这意思是说，我们既不能仅仅为了某些同时代的精神上的伪造来把尼采利用一番，也不能自以为拥有永恒真理而与尼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思考尼采。这就是说，我们始终必须去思考他那个唯一的思想，并且因此去思考西方形而上学那个单一的指导思想，直达它本身内在的界限。进而，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来经验一下：存在已经多么广泛、多么确定地为存在者以及所谓现实的统治地位所遮蔽而黯然失色。


  存在者对存在的遮蔽来自存在本身。在存在之真理的拒绝意义上，这种遮蔽就是存在者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


  不过，通过对这种阴影之为阴影的洞见，我们就已经处身于另一道光亮中了，而没有去寻找使这道光亮得以照耀的火种。所以，这种阴影本身就已经是另一种东西，而不是一种阴暗。[74]


  
    许多漫游者谈到此事，


    野兽迷失于深谷间，


    牧群在山峰上漫游，


    而在神圣的阴影中，


    在绿色山坡上，住着


    那牧人，仰望着极巅。


    ——荷尔德林：《大地母亲》


    （海林格拉特版，第四卷，第156—157页）

  


  ［由于1939年6月学期提前结束，讲座课到此中断。按照预定的计划，作者还有最后两次讲座试图对前面的全部内容——“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以及“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作一种全面回顾和综合思考。这两次讲座的文本现在收入本书下卷的开头。］

  


  [1] 柯林斯的伯里安德（Periander aus Korinth）：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人物，属传说中的“希腊七贤”之一。——译注


  [2] 在这个句子中，海德格尔强调了德语中“分离”（Scheidung）、“区分”（Unterscheidung）与“决断”（Entscheindung）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决断”的词根即为“分离”。——译注


  [3] 在此上下文中，海德格尔对“知道”（Wissen）和“认识”（Erkennen, Kennen）作了明确的区分。——译注


  [4] 这里的“现代这个时代”德文原文为das neuzeitliche Zeitalter，或者也可译为“现代时期”。——译注


  [5] “形而上学”是Metaphysik的通常译法，而Metaphysik的希腊原意是“物理学之后”；根据海德格尔这里的上下文，它应当被译作“超物理学”。——译注


  [6] 此处“最后时代”（Endzeit）或可译为“终结时代”。——译注


  [7] 此处译为“遭遇”的原文为passieren，也有“通过、经过、发生”等意义。——译注


  [8] 此处“透视”原文为das Persepektive，该词也有“视角”、“角度”之义。我们依照具体语境对它作了不同的处理，一般译为“透视”，有时也译为“透视角度”、“视角”。关于“透视”或“透视角度”，特别可参看本章第13节及以下各节。——译注


  [9] 此处“要有福乐感”（sei selig）原文为祈使句，或直译为“福乐吧！”。——译注


  [10] 此处“非价值”（Unwerte）或可译为“无价值”。——译注


  [11] 这个句子句中的“基础本质”原文为Grundwesen，“本质基础”原文为Wesensgrund，均由“基础”（Grund）和“本质”（Wesen）两词拼合而成。——译注


  [12] 方括号中的短句显然是作者在1961年本书成稿时加上的。关于“存在者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Seinsverlassenheit des Seienden），海德格尔在《尼采》第二卷的“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规定”部分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译注


  [13] 此处“致命的东西”原文为das Fatale，也可译为“糟糕的东西”、“不幸的东西”、“灾难性的东西”等。——译注


  [14] 此处“持以为真”原文为Für-wahr-halten，是把短语etwas für wahr halten的拼合为“一个词”，意即：“把……看作真实的”、“认为……是真实的”。——译注


  [15] 此处“对实现的解除”原文为Entwirklichung，与前文讲的“实现”（Verwirklichung）相对。——译注


  [16] 赫拉克利特残篇第二十八前半句通常有别的译法，如新近的德译本译作：“可以接受的东西是最多得到证明者所认识和捍卫的东西”。参看曼斯费尔德（编译）：《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斯图加特1999年，第251页。——译注


  [17] 海德格尔认为，在欧洲历史上，关于作为“主体”（Subjekt）的人的概念是在近代时期形成的，尤其在前苏格拉底思想中，根本还没有形成“主体”概念。对此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载《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第75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译注


  [18] 此处“被想象的形象”德文原文为：das ein-gebildete Bild。我们以“想象”译ein-bilden显然仅仅合乎字面，而并不合乎海德格尔在此上下文中的解释。——译注


  [19] 此句中的“在表—象中的自身表象者”原文为das sich-Vorstellende im Vorstellen。其中“表—象”（Vorstellen）是对“表象”（Vor-stellen）的分写。——译注


  [20] 在这里，海德格尔其实强调了“表象”（Vor-stellen）的字面意义，即：“在自身面前拥有……”（Vor-sich-haben）和“把……带到自身面前”（Vor-sich-bringen）。——译注


  [21] 此处“正确性”（Richtigkeit）与“指向某物”（Gerichtetheit auf...）有着字面和意义上的联系。——译注


  [22] 在这里，海德格尔根据“把……看作如此”（da fürhalten）和“把……看作存在着的”（für seiend halten），进一步推出尼采意义上的作为“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的真理。“持以为真”也可直译为“把……看作真实的”。——译注


  [23] 这个箴言通译为“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海德格尔在此则把通常译为“思维”或“思想”的希腊文动词νοεῖν译为“觉知”（vernehmen）。——译注


  [24] 旧译“真理”。——译注


  [25] 旧译“心灵、奴斯”。——译注


  [26] 希腊文动词，一般意思为“陈述”、“言说”（aussagen）。而海德格尔在此则把它解读为“称呼”（ansprechen）。与这个希腊文动词相对应的名词形式是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译注


  [27] 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87年，第四章第3节；并参看中译本，熊伟、王庆节译，北京1996年。——译注


  [28] 一般情况下，我们以“真理”译die Wahrheit，以“真实之物”译das Wahre，但在少数情况中，我们也把后者译为“真实性”。——译注


  [29] 此处“存在者”、“存在着”以及“存在”三个词语的原文依次为：Seiendes、seiend、Sein。——译注


  [30] 此句中的“这种真理的真实性”原文为das Wahre dieser Wahrheit，也可译为“这种真理的真实之物”。——译注


  [31] 此处“超物理学”（Meta-physik）即“形而上学”。——译注


  [32] 此处“把某物看作固定的和可靠的”原文为das Für-fest-und-sicher-nehmen，其意等同于前述的“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译注


  [33] 指明希豪森的巴龙（Baron K.F.H.Münchhausen，1720—1797）的一则滑稽剧里的一个情节。——译注


  [34] 此处作副词用的“历史性地”和“以历史学的方式”原文分别为geschichtlich和historisch，相应的名词分别为Geschichte（历史、发生史）和Historie（历史学的历史）。——译注


  [35] 参看本书第二章第12节。——译注


  [36] 此句中的“被给予之物”原文为das Gegebene，“自行给予之物”原文为das Sichgebende。——译注


  [37] 此处短语“如其肉身地存在着和生活着”（wie er leibt und lebt）的日常含义为“和它本身一模一样”。我们在此作了完全字面的译解。其中“肉身地存在”是对德文动词leiben的勉强翻译。关于“身体”（Leib）和“肉身存在”（Leiben）的中译，可参看本书第一章注38（译注）。——译注


  [38] 海德格尔在此引用的是诗人格奥尔格“人与森林之神”（Der Mensch und der Drud）一诗的最后一行，此诗收入诗集《新王国》（1928年）。——译注


  [39] 此处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最后一次马堡讲座节选”，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79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88页以下。——译注


  [40] 参看本章第11节。——译注


  [41] 希腊文的“实践”为πρ ᾶξις。——译注


  [42] 此处“表—象”和“表—象”德文原文为Vor-stellen，是海德格尔对“表象”（Vor-stellen）一词的特殊写法，意在强调“表象”是一种“把……摆置到面前来”的活动。而句中的“确—定”（Feststellen）、“表—现”（Dar-stellen）也都含有动词词根“摆置”、“设置”（stellen）。海德格尔后来由此发展出他关于作为技术之本质的“集置”（Gestell）的概念。——译注


  [43] 此处“持存者中的投送”原文为Zustellen im Best~ndigen。其中“投送”（Zustellen）一词也以“摆置”（stellen）为词根。——译注


  [44] 这两个句子中的“预计能力”（Rechnenkönnen）和“斟酌”（das in-RechnungStellen）在词根上都与前述的“计算”（Berechnung）有关。中译文未能显出此种意义联系。——译注


  [45] 海德格尔在这里指的是维德维希·克拉格斯的尼采解释。——译注


  [46] 此处“先锋”、“带路人”（Schrittmacher）也有“起搏器”之意。——译注


  [47] 对康德“先验想象力”学说的讨论，参看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美茵法兰克福1973年，特别是第125页以下。——译注


  [48] 海德格尔这里所谓“创作本质”（dichtendes Wesen）对“创作”（dichten）作了广义的理解，因此有别于狭义的“诗意的本质”（dichterisches Wesen）。——译注


  [49] 从字面上，德文“对象”（Gegenstand）一词由“相对”（gegen）与“站立”（Stand，或译“位置”）组合而成。海德格尔Stand上面加了重点号，意在强调Gegenstand（对象）是一种“对立的位置”或者“相对的站立”。——译注


  [50] 海德格尔在此强调的是德文中“目的、目标”（der Zweck）一词与“钉子、木钉”（die Zwecke）一词的联系。此外还有德文动词zwecken，意为“把木钉钉紧”。从词源上讲，现代德语中的“目的、目标”（der Zweck）一词是从中高地德语中的zwec演化而来的，后者的意思为“钉子、木桩”。——译注


  [51] 指尼采重新探讨矛盾律。——译注


  [52] 此句原文为：Das Sein vermag etwas nicht。此处可参看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八第1—3章。论力的本质和现实性》，《全集》，第三十三卷，美茵法兰克福1990年，特别是第12节和第16节。——译注


  [53] 德文中“矛盾”（Widerspruch）一词可以分解为Wider（反对、违反）和Spruch（言、格言、判词），海德格尔在Spruch上加了重点号，我们只能译之为“矛盾”。——译注


  [54] 指亚里士多德。——译注


  [55] 此句的“前提”原文为Voraussetzung，“预先—设定”原文为Voraus-ansetzung。两者实际上都可以译为“预设”或“预先设定”。——译注


  [56] 此句中的“命令活动”原文为动名词的Befehlen，而“指令”为名词Befehl。——译注


  [57] 此句原文为das grundlose Gründen eines Grundes。其中“奠基”（Gründen）也可译为“建基”。——译注


  [58] 此处“一个自由的存在者”原文为ein Seiendes freier Art，也可译为“一个具有自由特性的存在者”。——译注


  [59] 此处“表—象”和“表—象”原文都是Vor-stellen，唯重点号不同，后者实也可以译为“预先摆置”、“预先设置”，以显示其中的词根stellen的“摆置”、“设置”之义。——译注


  [60] 此处“把人类生命同化和指引到混沌之中”德文原文为Eingleichung und Einweisung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in das Chaos。据海德格尔这里的解释，“同化”（Eingleichung）和“指引”（Einweisung）就是希腊词语ὁμοίωσις［符合］的意义，但后者显然还不是现代知识学意义上的“符合”。——译注


  [61] 此句原文为befehlend-dichtendes, perspektivisch-horizonthaftes, festmachendes Verklären。根据这里的上下文，认识与艺术在作为“同化”（即“美化”）的真理中相合在一起了。——译注


  [62] 此处“存在者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原文为Seinsverlassenheit des Seienden。与此相联系的是所谓“存在之被遗忘状态”（Seinsvergessenheit）。——译注


  [63] 拉丁文形容词rechtus，意为“直的、正当的、合理的”。——译注


  [64] 中译文未能传达出这里的“决定”（ent-scheiden，或译“决断”）与“离析”（ausscheiden，或译“挑选、挑剔”）之间的字面联系以及相应的意义联系。——译注


  [65] 海德格尔这里对几个德文词语的区分较难在中文中得到明确的呈现。其中“强力”原文为Macht，“暴力”原文为Gewalt，“力量”原文为Kraft。——译注


  [66] 海德格尔这里把德文“优势、优越性”用连字符号分写为Vor-teil，以强调它有“预先”（vor）“分有”（teilen）之义。此外，句中的“分配”原文为名词Teilung，“分得”原文为动词zuteilen，都以teilen为词根。——译注


  [67] 关于作为命令的意志，可参看本书第一章第6—10节的讨论。——译注


  [68] 尼采语：“伟大的风格是……一种对稀罕而长久之物的感觉”。见尼采：《全集》，第十四卷，第145页。参看本书第一章第17节。——译注


  [69] 关于“拟人论”这个论题，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尼采》下卷“欧洲虚无主义”部分中做的详细讨论。——译注


  [70] 此处“作为深渊的基础”原文为Grund als Ab-grund。其中“深渊”（Ab-grund）一词由前缀Ab（“除去”、“取消”）和名词Grund（“基础”）构成，其字面意思为“基础之离弃”或“基础之缺失”。——译注


  [71] 此处“存在者”为德文系动词sein（是）的分词形式seiend，相当于希腊文中的ὄν，后者具有“存在者”（Seiendes）和“存在着”（seind）两重意义。——译注


  [72] 参看本书第二章第26节对此笔记的详细讨论。——译注


  [73] 海德格尔经常强调“完成”（Vollendung）与“终结”（Ende）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对此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第61页以下；并参看中译本，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1996年。——译注


  [74] 此处义理难以了解。在字面上看，海德格尔显然是想区分“阴影”（Schatten）和“阴暗”（Verdüsterung）。所谓“阴影”是与前述的“存在者对存在的遮蔽”（Ѓberschattung）相联系的。——译注



第四章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1]


  乍看起来，几乎没有丝毫理由让我们断定尼采哲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因为，通过对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的取消，尼采哲学宁可说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拒绝，是迈向对形而上学的最终否定的一步。诚然，尼采的基本思想，即“强力意志”，依然包含着一种暗示，是要把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状态解释为意志。意志与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谢林和黑格尔的方案，知识和意志构成理性的本质。而在莱布尼茨关于实体之实体性的方案中，知识和意志被思为vis primitiva activa et passiva［主动和被动的原始力］。然而，强力意志这个思想，尤其是它的生物主义形态，似乎脱离了上述方案领域，似乎更多地通过变形和平面化打破了形而上学传统，而不是完成了形而上学传统。


  何谓完成呢?什么东西不能被用作这种完成的评价标准?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中确定一种“学说”?这种完成以何种方式保持在那个主导方案（存在者得以在存在中被澄明）[2]，那个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基础、并且把它构造起来的主导方案中?是否这种完成满足了这个主导方案的最终可能性，因此使之变得毫无疑问了呢?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此无法深究。


  说尼采哲学只不过是对以前形而上学的变形、平面化和独断的摈弃，这完全是一个假象。不过，只要我们肤浅地来设想尼采的基本思想，则这个假象就将是十分顽固的。而我们之所以会肤浅地设想尼采这个基本思想，是因为我们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沉思受到了阻挡，而且，对于那些总是由个别的基本立场来完成的筹划，我们只是在它们本身所陈述的东西的界限内来思索的。在此被遗忘的是，它们的言说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从某个背景出发说话的——它们在没有特别地追问这个背景的情况下从中显露出来，但同时又毫无疑虑地返回去，去说这个背景。各种个别的基本立场是在那种早已预先抛给它们的原初的希腊筹划中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并且把存在者之存在视为确定的，即在在场之持存状态意义上确定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主导筹划的视野内来思考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那么，我们就能避免对尼采哲学作一种肤浅的理解，避免把它当作诸如“赫拉克利特主义”、“意志形而上学”、“生命哲学”之类，从而编排到通常的历史学的盖棺定论中去。


  如若我们的思考所依据的是那个基本的主导筹划，那个原初地超越整个形而上学史的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主导筹划，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乃是在形而上学上必然的和最终的东西。对这个学说与有关强力意志的基本思想之间的联系作出规定，我们就能使尼采哲学显露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具有突出地位的历史性终点。而有了这样一种知识，尼采哲学又将逼使我们进入那种争辩（Aus-einander-setzung）的必然性中，在这种争辩中并且对于这种争辩来说，西方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历史的整体，把自身置回到曾在状态（Gewesenheit）之中，也就是说，把自身置回最终的将来状态（Zukünftigkeit）之中。这种曾在状态把表面上看来仅仅过去了的东西释放到它的本质之中，特别是把表面上看来已经彻底沦陷的开端转渡到它的开端性之中；通过这种开端性，这个开端将超越一切后来之物，因而是将来性的。这个本质性地现身的过去，也即以各种方式被筹划的存在状态，作为被掩蔽的存在之真理，主宰着一切被视为当前的、并且——借助于其作用力——被视为现实的东西。


  为了规定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思考需要采取如下几个步骤：


  一、根据形而上学史，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预先思考了强力意志思想，也就是说，它预先思考了强力意志思想的完成。


  二、根据形而上学，在其近代阶段以及在其终结史上，[3]这两个思想思考的是同一个东西。


  三、在这两个思想的本质统一性中，正在自我完成的形而上学道出它的最终之词。


  四、这种本质统一性还未被言说，这个事实为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五、这个时代实现着现代的本质，而现代由此才达到自身。


  六、历史地看来，这样一种实现——隐蔽地并且对立于公众假象——乃是那种过渡的急需（Not des Übergangs），这种过渡接受一切曾在之物、并且为将来之物做着准备。那就是一种通向存在之真理的守护状态的过渡。


  



一


  强力意志乃是强力本身的本质。这个本质就在于强力的那种强势作用（Übermächtigung），也就是使强力进入它能支配的自身提高之中的强势作用。意志并不在强力之外，而是在强力之本质中强大的命令，即要求拥有强力（Machthabe）的命令。只要存在仅仅被设定为强力或者仅仅被设定为意志，而强力意志是在一种作为强力的意志或者一种作为意志的强力意义上被解释的，那么，在形而上学上把存在规定为强力意志，这种规定的决定性内涵就还是未被思考的，而且就会受到误解。把存在（即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思考为强力意志，这意思就是说：把存在理解为强力向其本质的释放，而且这种释放的方式是：无条件地运作的强力把对象性地起作用的存在者置入存在者对于存在的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中，并且使存在沦于被遗忘状态中。


  强力的这种向其本质的释放是什么呢?尼采未能加以思考。任何形而上学都不能对此作出思考，因为形而上学不能追问这个问题。相反地，对于他把存在者之存在解释为强力意志的做法，尼采是把它放在与那个存在规定——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名称中出现的存在规定——的本质统一性中来加以思考的。


  从时间上看，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思考早于对强力意志的思考，尽管对后者的暗示差不多也早就有了。但轮回思想主要是在实事上（sachlich）更早些，也就是抢先一步，虽然尼采本人从未能明确地深思轮回思想与强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本身，也未能在形而上学上把这种统一性提升到概念层面。同样地，尼采也未能认识到轮回思想的形而上学历史意义上的真理性。个中原因并不在于，这个思想对尼采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而倒是在于，尼采与他之前的形而上学家一样，也未能找到路径，返回到形而上学主导筹划的基本特征中去。因为那个根据存在状态对存在者的形而上学筹划的主要特征，从而也包括对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区域内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表象，惟有当那个筹划被经验为历史性地被筹谋出来的东西时，才成为可知的。这样一种经验与形而上学偶尔关于它自身提出来的说明性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就连尼采也只是达到了这样一些说明而已；当然，我们不能把他的这些说明肤浅化，弄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


  所谓“轮回”，思考的是生成者的持存化过程，也就是使生成者之生成在其生成之持久（Werdedauer）中得到保证的持存化过程。而“永恒”思考的是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持存化过程，也即在向自身返回、并且向自身先行的循环意义上的持续性的持存化过程。但生成者并不是一种无限地变换着的多样之物的不断变化的不同者。生成之物乃是相同者本身，这意思就是说：它是在不同者的当下差异性中的统一者和同一者，即同一之物（das Identische）。在相同者中，思考的是某个同一之物的生成着的在场状态。尼采的思想思考的是生成者之生成持续的持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者之生成进入同一之物的自身重演的这种唯一的在场状态之中。


  这个“同一者”（dieses “Selbe”）与那种对所有共属一体之物的不可重演的支配（Ver-fügung）的唯一性是鸿沟相隔的。而唯出于这样一种支配，差异才得以发端。


  这个轮回思想并不是赫拉克利特主义的，即通常的哲学史所理解的那种赫拉克利特主义。但它思考——以一种在此期间已经变得非希腊的方式——从前被筹划出来的存在状态（即在场的持存状态）的本质，思考这个本质的无出路的、在自身中蜷缩起来的完成。因此，开端被带入其终结的完成之中。对于存在状态之最终筹划来说，这个关于α，λήθεια［无蔽］的本质意义上的真理的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这里讲的α，λήθεια［无蔽］是这样一种真理，它的本质到达（Wesensankunft）承荷着存在，并且让存在在其与开端的归属性中找到归宿。在尼采思想中，“真理”变得僵化了，成了一个乏味的本质，亦即成了与存在者整体的一致性意义上的真理，以至于在这种与存在者的一致性中，是决不能听到存在的自由声音了。


  存在之真理的历史终结于存在之真理的失落；这种失落是通过未经奠基的α，λήθεια［无蔽］的突然崩溃而得到准备的。但同时就势必产生了一个历史学假象：仿佛现在φύσις［涌现、自然］的原初统一性的原始形态被重新赢获了；因为早在形而上学的早期时代，它就被分化为“存在”和“生成”了。如此这般被分化的东西被分配给两个决定性的世界，即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


  但是，人们会说，对两个世界的区分的扬弃以及对这两个不同世界的消除，不就意味着人们找到了返回开端的道路，因而克服了形而上学么?不过，尼采的学说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它是对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的极端的盲目采纳。因此，它本质上也就不同于对那些关于世界事件循环运动的古代学说的站不住脚的历史复活。


  只要我们把轮回思想称为一种未经证明的和不可证明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把它列为尼采那些诗意的和宗教性的念头之一，我们就把这位思想家贬降到今天的流行意见的水平上了。就本身来说，这或许还不算太糟糕，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同时代人的永远免不了的误解而已。但这里有另一个性命攸关的东西。对尼采轮回学说的形而上学史意义的不充分的追问，撇开了西方思想历史进程中那种最内在的急迫性，并且因而通过对遗忘存在的阴谋机制的共同实行，[4]证实了存在之被离弃状态（Seinsverlassenheit）。


  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失去了第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我们为了把尼采那个看起来更可理解的强力意志思想把握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时必须满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强力意志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本质特征，那么，它所思考的东西必定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所思考的。


  



二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索一下一切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我们就能看到，尼采这两个思想思考的是同一回事——强力意志是在现代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则是在终结史意义上进行思考的。一切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因为它根据存在者的存在状态来表象存在者的普遍性，就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设置入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的敞开域之中。可是，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以及在场的持存化，到底是从哪个领域出发被表象出来的，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使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感到不安。形而上学径直保持在它的筹划的敞开域中，向来根据有关已经预先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基本经验而对在场之持存化作出一种不同的解释。但假如有一种沉思被唤起，这种沉思渐渐地看到了澄明者（das Lichtende），即居有着每一个敞开域之敞开状态的澄明者，[5]那么，持存化和在场本身就能够从本质上受到追问。于是，两者就将在它们的时间性本质中显示出来，同时要求我们放弃人们通常在“时间”名义下理解的东西。


  现在，强力意志就可以被理解为提高（Überhöhung）即生成的持存化，因而也就可以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主导性筹划的变化了的规定。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说承荷着它的本质，即作为持久物之生成的最持久的持存化。不过，无疑地，所有这一切仅仅出现在那种追问的视野内，这种追问着眼于存在状态的筹划领域及其奠基来追问存在状态。在这样一种追问中，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因而也包括这种形而上学本身，根本上已经得到了克服；它们不再被允许充当第一性的和唯一决定性的领域。


  可是，我们首先也可以做一个努力，在形而上学视野内、并且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区分，推导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的同一性。我的讲座《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6]就是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意在洞察两者的内在统一性。从一开始，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就被把握为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基本规定，而且，强力意志被把握为历史终结处对什么—存在（Wassein）的烙印，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被把握为对如此—存在（Daβ-sein）的烙印。论证这个区分的必要性固然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在我的一个尚未发表的讲座（作于1927年）中得到了阐发。[7]但是，这个区分的本质来源依然是蔽而不显的。


  这个区分的根据何在呢?它所区分出来的东西的优势地位在整个形而上学史上都是毫无争议的，而且总是变得越来越自明。那么，这种优势地位的根据又何在呢?就它们的区别来说，什么—存在（τò τί ἐστιν）与如此-存在（τò ἔστιν）与另一个区分相合，后者处处都支撑着形而上学，并且在柏拉图关于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与μὴ ὄν［非存在者］的区分中首次而且也是最终地得到了固定——尽管也可能变化乃至于不可认识（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七第四章，1030a17）。[8]所谓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存在性的、也即在α，λήθεια［无蔽］意义上“真实的”存在者，乃是一个“外表”（Gesicht），一个在场着的外观（Aussehen）。在这样一种在场状态中，某个存在者所是的什么（was）与它——在其外观之当前中——存在这一如此（daβ），一体地同时成其本质。这个“真实的世界”乃是在其如此（Daβ）方面预先被确定的世界。可是，只要它作为“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区分开来，而且只要虚假的世界只是模糊地显示出什么-存在（Was-sein），因此并没有“真实地”“存在”（ist），但同时，它其实也不是一无所有，而仍旧是一个存在者，那么，恰恰在μὴ ὄν［非存在者］中，“它存在这一如此”[9]死搅蛮缠地显露出来了，因为它完全剥夺了那个纯粹“外表”，即什么（Was）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那个纯粹“外表”。藉着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与μὴ ὄν［非存在者］的区分，并且在这个区分当中，τὸτί ἐστιν［什么存在］与τὸἔστιν［如此存在］（τί［什么］与ὅτι［如此］）得以分离开来。如此—存在（Daβ-sein）成为每个“这个”（τ όδε τι［这个、个体］）和ἕκαστον［每个］的标志；而同时，它也总是使什么-存在（ε ἶδος［爱多斯、外观］）显露出来，而且仅仅由此规定了存在的一个如此（Daβ），因而也把一个存在者规定为当下特定的存在者。现在，ἰδέα［相］明确地成为某个ὕλη［质料］的μορφή［形式］意义上的εἶδος［爱多斯、外观］，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存在状态被移置到σύνολον［整全］之中，而又没有消除那个区分。（关于与forma［形式］和materia［质料］的区分根本不同的μορφή［形式］的原始希腊意义，可参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卷二第一章）。[10]后来，尤其是通过圣经创世思想的神学解释，ἰδέα［相］表现为多样的形态，诸如existentia［实存］，essentia［本质］和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与存在状态的日益增长的无疑问状态一道，什么-存在和如此-存在渐渐挥发而成为空洞的“反思概念”，但它们依然保持在一种强力中——随着形而上学变得越来越不言自明，这种强力也越来越顽固。


  如果说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阶段，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之间的区分还再次以最高的鲜明性显露出来，而同时，这个区分作为这样一个区分却被遗忘了，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这两个基本规定（即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形而上学上可以说无所归依，但又被无条件地设定起来，以此方式得到言说——那么，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吗?


  强力意志言说存在者“是”什么（was），也即存在者作为什么而发挥力量（作为强力）。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命名那个如何（Wie），即存在者赖以具有这样一种什么（Was）特征的如何。它命名存在者的“事实性”整体，存在者的“它存在这一如此”（Daβ es ist）。因为存在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构成在场状态的持存化，所以，它就是最持存的东西，即：无条件的如此（Daβ）。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想一想另一回事：形而上学之完成试图从形而上学本身出发，首先通过简单的颠倒来克服“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当然，这种颠倒不是一种单纯的机械的倒转，使得最低级的东西（即感性领域）达到最高级的东西（即超感性领域）的地位——这样做，两者连同它们的地位就还没有丝毫变化。这种颠倒是对最低级的感性领域的转换，把它转换到强力意志意义上的“生命”中去。而超感性领域作为持存保障，就被转换入强力意志的本质结构之中。


  于是，与这样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克服相应，也就是与形而上学向其最终可能形态的转换过程相应，在其中一直未经思考的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之间的区分，也就必须被消除掉了。这个什么—存在（强力意志）并不是一种偶尔分得如此—存在的“自在”（An sich）。什么—存在作为本质乃是生命（价值）之活力的条件。而且在这样一种限制中，[11]什么存在同时也是生命体（在此亦即存在者整体）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如此（Daβ）。


  根据如此—存在与什么—存在的这样一种联结（它现在被颠倒了，成了把ἔστιν［是］包摄于作为ἰδέα［相］的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的εἶναι［存在、是］之中的状态），[12]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存在规定就可能不再仅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必定言说着同一个东西。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在形而上学历史终结处，强力意志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基本特征则在现代完成之际，两者所言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强力意志乃是进入一种自行设置的命令的生成可能性之中的自身提高（Sichüberhöhen）。这样一种自身提高在最内在的核心处依然是一种对生成之为生成的持存化，而且因为它与一切单纯的无穷延续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是与这种延续相对立的。


  一旦我们能够深思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所有方向上以及在充实形态中的纯粹同一性，我们就能找到一个根据，借以来衡量这两个基本思想的特殊性以及它们的形而上学效应。这样，这两个思想才能推动我们，返回到第一个开端进行思考。因为在对已经与ἰδέα［相］一道出现的非本质（Unwesen）的无条件的赋权作用意义上，它们构成了这个开端的完成。从这个开端的完成中，展开出一种关于一直未经规定和未经论证的存在之真理的沉思。由此开始了一种过渡，过渡到对这种真理的追问。


  



三


  在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本质统一性中得到言说的同一者，乃是形而上学的最终之词。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在耗尽一切的完成意义上的“最终之物”必定是“最先之物”。而“最先之物”，即φύσις［涌现、自然］，由于很快拆分为生成与存在的表面对立而得以发端。涌现着的在场并没有根据其“时间”特征而得到究问和筹划，而向来只是按照某个方面被觉知的，即：作为出现与消逝，作为变化与生成，作为持存与延续。在最后提到的这个方面，希腊人洞察到了真正的存在；而且实际上，在他们那里，一切变化首先都被规定为οὐκ ὄν［不存在者］，后来则被规定为μὴ ὄν［非存在者］，但总归也还是被规定为ὄν［存在者］的。存在与生成分解为两个领域，两者之间有一个χωρισμ ός［裂隙、断裂］；也就是说，它们向来归属于一个由这两个领域所规定的地方，并且在那里有它们的逗留之所。何以讲亚里士多德克服了在τ όδε τι［这个、个体］（聾 ｀καστον［每个］）的οὐσία［在场］中的χωρισμ ός［裂隙、断裂］呢?这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只是作为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和ἐνέργεια［实现］而变成οὐσία［在场］的。[13]


  最后，由于生成要求占有存在的位置，存在就进入与生成的对立和竞争之中。两者之间的对立性是在一个没有特别受到注意的“现实之物”基地上展开出来的，这个“现实之物”的现实性提出存在要求，因为它对立于非现实之物和虚无之物；但这种现实性同时也为自身要求生成特征，因为它不想成为一种僵固的、无“生命的”现成之物。黑格尔完成了第一步，开始为了“生成”而扬弃这种对立；在他那里，“生成”是根据超感性之物、根据绝对理念而被把握为理念的自身表现的。把柏拉图主义颠倒过来的尼采，则把生成转换到作为“肉身地存在着的”混沌的“生命体”领域之中。他这种对存在与生成之对立的颠倒和消解，构成了真正的完成。因为现在不再有什么出路，无论是遁入这种拆分还是遁入一种更为适当的融合，都是行之不通的了。这一点表现在：“生成”要求具有对于存在的优先地位，而实际上，生成的优势只不过是完成对未经动摇的存在之强力的极端证实。这里的存在是在在场之持存化（保障）意义上讲的；因为对作为生成的存在者及其存在状态的解释乃是一种使生成成为无条件的在场状态的持存化。生成本身为了挽救自己的优势，就听从这种对在场的持存化的支配。在这种持存化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原初的存在之真理，虽然它是未被认识和未被奠基的，而只是被扭曲成它遗忘自身的非本质（Unwesen）了。这样一种使生成成为存在的赋权作用从生成那里取得了其优先地位的最后可能性，并且重新给予存在以其原初的（具有φύσις［涌现、自然］性质的）本质——当然，这是一种进入非本质之中而完成了的本质。现在，存在状态乃是万物，而万物同时也承担着存在状态，这就是：变化与持存。它无条件地满足存在者（即“生命”）的要求。在这样一种满足中，存在状态就显现为毫无疑问之物和最广大的居所。


  形而上学这个最终阶段的本质后果，也就是那个根据在场之持存化对存在状态的筹划的最终阶段的本质后果，在对“真理”之本质的相应规定中昭示出来。现在，一种对ἀλήθεια［无蔽］的回响的最后气息正在消失。真理成为公正，即在自身命令者进入其提高欲求之中的命令性融合意义上的公正。一切正确性都只是这样一种提高的准备阶段和机会；任何一种固定都只是那个消解过程的依据，这个过程把一切都消解于生成中，因而都消解于“混沌”的持存化意愿中。现在就只能诉诸于生命的活力了。真理的原初本质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转换的，即：这种转换等同于一种对本质的排除（而不是消灭）。真实存在消解于一种强力之赋权作用的在场状态中，而这种在场状态总是处于轮回中。真理现在又成为与存在同一的东西，只不过，存在在此期间已经接受了一种向其非本质的完成。但如果作为正确性与作为无蔽状态的真理已经被平整为“生命之适度”（Lebensgemäβheit），如果真理以这种方式被排除掉了，那么，真理之本质就丧失了任何一种统治地位。在那些无望的、也即被剥夺了澄明的“视角”和“境域”的优势区域里，真理之本质再也不值得追问了。但然后是什么呢?然后就开始了作为“重估一切价值”的意义赋予。“无意义状态”现在成为唯一的意义。真理是“公正”，也就是说，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唯有一种人类对地球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才能胜任这样一种“公正”。可是，对这种星球统治地位的设置，只不过是一种无条件的拟人论[14]的后果而已。


  



四


  于是就开始了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在这个说法中，“无意义状态”已经被视为一种存在历史性的思想的概念。这种思想把形而上学整体（也包括它的颠倒以及向重估的扭转）抛在后面。根据《存在与时间》，“意义”指的是筹划领域，而且就其真正的意图来说（依照关于“存在之意义”的唯一问题），它指的是在筹划中自行开启和奠基的存在之澄明（Lichtung des Seins）。而这种筹划乃是那个在被抛的筹划中作为真理的本质展开而发生出来的东西。[15]


  无意义状态乃是存在之真理（澄明）的缺失。这样一种筹划的任何可能性都失效了，因为形而上学把真理的本质排除掉了。凡在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以及我们对存在者的行为的问题已经得到裁定之处，对于存在之真理的沉思，作为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更为原始的问题，就只能付诸阙如了。通过一种从adaequatio［符合］向着确信（Gewiβheit）的转变，真理已经把自身建立为对存在者的保障，即在其可制定的可制做性（ausmachbare Machbarkeit）方面对存在者的保障。这种转变把如此这般被规定的存在状态的优势地位树立为柔顺性。[16]作为柔顺性的存在状态始终听命于存在，存在已经把自己释放到那种计算对它的制定（Ausmachen）之中，释放到通过无条件的规划和设置而造成的与存在相合的存在者的可制做性之中了。


  在这种本质形态中的存在之优势地位，可以叫作阴谋机制。[17]它阻碍任何对那些在其强力支配下同样强大的“筹划”的论证，因为它就是一切毫无疑问的自身可靠性和保障之确信本身的优势地位。阴谋机制只有在对自身的无条件命令下才能保持在某个位置上，这就是：使自身持存。当无意义状态随着阴谋机制而达到强力时，对意义的抑制以及对每一种关于存在之真理的追问的抑制，就必定为对“目标”（即价值）的阴谋机制式的确立所取而代之了。既然“生命”已经预先受到了总体动员，仿佛这种总体动员（totale Mobilmachung）是某个自在的东西，而不是出于强力意志、并且为了强力意志对无条件的无意义状态的组织，那么就理所当然地，人们会期待“生命”对新价值的确立。[18]此类对强力的设定和赋权不再以那些可能依然以自身为根基的“尺度”和“理想”为标尺；它们“效力于”单纯的强力扩张，而且仅仅是按照它们如此这般被估价的使用价值而得到评价的。因此，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乃是一个根据强力来发明和贯彻“世界观”的时代。此类“世界观”把表象和制作的一切可计算性推向极致，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起源于人类自设的在存在者中间的自身设置（Selbsteinrichtung），以及人类对地球上一切强力手段和对地球本身的无条件统治地位。


  向来在个别领域里存在的存在者，先前在“理念”意义上被规定的什么存在（Was-sein），现在就成为自身设置预先考虑到了的某个东西；这种自身设置预先考虑到的是那个东西，它标明了有待制作和表象的存在者本身（艺术作品、技术产品、国家设施、人类个人和共同体的秩序）的价值。这种具有自身设置作用的计算（Rechnen）发明了“价值”（文化价值和民众价值）。价值乃是对本质（即存在状态）的本质性的转渡（Übersetzung），也即把本质之本质性转渡为可计算的、因而按照数字和容量单位可估计的东西。现在，“大东西”拥有一种特有的量的本质——也即巨大之物（das Riesige）。“大东西”并非首先是从小东西向越来越大的东西的提高的结果，而倒是这种提高（它本身并不在于数量关系）的本质基础、动力和目标。


  因此，形而上学之完成，亦即对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确立和固定，依然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移交，即向那个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形态的形而上学之终结的极端移交。因为尼采对形而上学的完成首先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感性之物成为真实世界，而超感性之物成为虚假世界）。但是，只要柏拉图的“理念”，而且在其现代形式中，变成为理性原则，而理性原则变成了“价值”，那么，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就成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在其中，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达乎一种盲目的僵化和肤浅化。现在只还剩下那种为它自身之故、力求达到自身而进行自身赋权的“生命”的唯一平面。只要形而上学始于对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状态的明确解释，那么，它就将在“重估一切价值”中达到其极端的终点。这个唯一的平面乃是那个东西，它是在取消了“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之后留下来的、并且显现为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的同一物。


  作为一切价值的重估者，尼采向我们证明，他最终是归属于形而上学的，因而是与另一个开端的一切可能性鸿沟相隔的。尼采本人并不知道这最后一个步骤的效应。但是——难道尼采没有超越以往各种目标和理想的一切失效和毁灭，把一种新的“意义”设定起来吗?难道尼采不是预先思考了作为“大地”之“意义”的“超人”么?


  然而问题在于，在尼采那里，“意义”重又成了“目标”和“理想”，“大地”成了表示肉身地存在着的生命的名称，是感性领域的权利。对他来说，“超人”乃是迄今为止的最后的人的完成，是对迄今为止尚未被固定的、始终还急巴巴热衷于那些“自在地真实的”现成理想的动物。[19]超人是在animalitas［动物性］的赋权作用中的极端rationalitas［理性］；它是在brutalis［野蛮性］中完成自己的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现在，无意义状态成为存在者整体的“意义”。存在的不可追问性决定了存在者是什么。存在状态已经被交托给它自身，它作为被释放的阴谋机制的自身。现在，人不光是没有“一种真理”也“凑合得过去”，而不如说，真理的本质已经被诉诸遗忘了。因此，一切都只是根据一种“凑合”和某种“价值”而被安排的。


  可是，比起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来，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具有更多的发明天赋，更多的活动形式，更多的成就，以及更多的把所有这些东西公开出来的管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就一定会出现一种非分要求，以为这个时代首先为一切找到了一种“意义”，并且能够赋予一切以一种“意义”，一种“值得”为之“效力”的“意义”；当然在这里，这种效力的需要已经变得独具特色了。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将最响亮、最强暴地担当和坚持它自己的本质。它将昏头昏脑地把自己挽救到它最本己的“高超世界”（Überwelt）中，并且承担着一种最后证明，即对那种以存在者之存在被离弃状态（Seinsverlassenheit des Seienden）为形态的形而上学的优势地位的最后证明。所以，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并不是自为独立的。这个时代实现着一种隐蔽的历史的本质——不论它看起来多么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通过其“历史学”的途径来对付这种隐蔽的历史。


  



五


  在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里，现代的本质得到了实现。不论我们的历史学如何来算计现代这个概念和过程，不论人们根据政治、诗歌、自然研究、社会秩序等领域中的哪些现象来说明现代，没有一种历史性的深思绕得开下面这两个在现代历史范围内出现的本身共属一体的本质规定：其一、人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把自己设置和保障为存在者整体的关联中心；其二、存在者整体的存在状态被把握为可制造和可说明之物的被表象状态。如果说是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赋予现代历史的第一个明确的形而上学奠基以本质性的形态——笛卡尔通过把ens［存在者］规定为certum［确定之物］意义上的verum［真实之物］，也即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数理］的indubitatum［不可怀疑性］；而莱布尼茨通过把substantia［实体］的substantialitas［实体性］解释为vis primitiva［原始力］，带有“双位”表象即repraesentaio的基本特征的vis primitiva［原始力］[20]——，那么，我们在存在历史上指出这些名字并且对之作出思考，其意味就已经全然不同于那种依然流行于世的对哲学史和精神史的历史学考察从这些人物中必定会取得的东西了。


  这些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不是对在别的什么地方形成的历史所作的一种事后追加的、附带触及的或者甚至超前进行的概念性表达；但它们也不是一些预先确立的学说，仿佛惟有遵循和实现这些学说，现代的历史才可能形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历史具有奠基作用的形而上学的真理都过于肤浅地被思考了，两者都是过于直接地根据其效果来思考这种真理的，因此都这样那样地通过贬低的评价或者过高的评价而低估了这种真理，因为两者都从根本上误解了这种真理。这是由于，把人规定为subiectum［一般主体］以及把存在者整体规定为“世界图像”（Weltbild），这种规定只能起源于存在历史本身——在此也就是对存在的未经奠基的真理的转换和平整过程的历史。（关于“世界图像”概念，参看我在1938年做的演讲“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该演讲后来以“世界图像的时代”为题收入拙著《林中路》，出版于1950年）。[21]关于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之转变的各种科学认识的程度和方向，根据人和存在者整体的这种转变对存在者所作的积极的重新安排的方式和范围，都不足以进入存在历史本身的轨道之中。如果根据沉思的任务来理解，它们始终只能充当表层的东西，虽然它们总是冒充为完全现实的东西。


  现代的形而上学结构得以在其中完成自己的这种无意义状态，只有当它与人向subiectum［一般主体］的那种转变以及对作为对象之物的被表象状态和被制造状态的存在者规定一起得到考察时，我们才能把它认作这个时代的本质实现。于是显而易见，这种无意义状态就是现代形而上学之开端的最后决定性（Endgültig-keit）的预定后果。作为确信的真理成了可设置的一致性，即与那个为自立的人的持存保障而准备好的存在者整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不是对“自在地”真实的存在者的摹仿，也不是对后者的移情，而不如说，它是通过把存在状态释放到阴谋机制之中而达到的对存在者的计算性强势压服。阴谋机制本身指的是那种存在状态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为柔顺性而准备的，而在这种柔顺性中，万物都根据可制做性而被制定为可制做的。与这样一种制定（Ausmachung）相应，表象就是对那些境域的计算性的和保障性的检测，即对那些为一切可感知之物及其可说明性和用处划定界线的境域的检测。


  存在者被释放到它们的生成可能性之中；在这些具有阴谋机制性质的生成可能性中，存在者被持存化。作为有所保障的一致性，真理给予阴谋机制以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凡在确信成为唯一之物的地方，根本上就只剩下存在者而不再有存在状态本身了，更遑论存在状态的澄明了。存在之澄明的缺失就是存在者整体的无意义状态。


  Subiectum［一般主体］之主体性，与自我方面的个体化毫不相干的subiectum［一般主体］之主体性，完成于一切生命的可计算性和可设置性，完成于animalitas［动物性］之rationalitas［理性］中——“超人”就在这种animalitas［动物性］找到了自己的本质。当一种假象已经固定下来，仿佛“主体”已经为了某种跨越性的臣属关系（Dienstbarkeit）而消失掉了，这时候，便达到了主体性的极端。随着现代的完成，历史把自身交给历史学，后者与技术有着同一个本质。阴谋机制的这些强力的统一性为人类的一种强力地位奠定了基础。这种强力地位本质上是暴力性的。唯有在无意义状态的境域内，它才能把自己的持存内容巩固起来，并且才能在不断地自我追逐之际臣服于那种高超优势。[22]


  



六


  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状态的形而上学最后解释所具有的终结历史性的本质（das endgeschichtliche Wesen）本质是以下述方式被把握的，即：真理之本质变成最值得追问的东西的可能性不起作用了，借此而被赋权的无意义状态无条件地规定了现代的境域，并且导致了现代的完成。但是，这种完成绝不会向它自身，也即向那种本质上对它起着推动和保障作用的历史学上的和技术上的意识，显示为某个已经达到的东西的僵固和终结，而是显示为一种解放，一种不断跨越自身而以一切方式提高万物的解放。无度之物（das Maβlose）现在已经裹上了作为唯一持存之物的自我压服的强力的形态；而且，在这样一种掩盖中，无度之物本身就可能成为尺度（Maβ）。从如此这般形成的尺度（作为高超优势的无度状态）中，就可以挑选出那些标尺，每个人都能根据这些标尺极其合理地进行衡量和评估，并且重又为其他任何人提供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以此来证明自己。这样一种证明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对所设置的效用（Wirksamkeit）的目标、道路和领域的证实。每一个可制做之物都是对被制做之物的证明，一切被制做之物都呼叫着要求可制做性，一切行动和思想都致力于对可制做之物的制定。处处而且时时都涌动着那种阴谋机制，把自身掩盖于适度的具有控制作用的秩序的假象中。这种阴谋机制把存在者挤压到唯一的等级中，并且使存在沦于遗忘。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存在离弃存在者的状态，即：存在使存在者沉湎于自身，并且在其中拒绝给出自身。[23]


  只要这种拒绝（Verweigerung）得到经验，那么，就已经有一种存在之澄明发生了。因为这样一种拒绝并不是虚无，甚至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不是一种缺失，也不是一种中断（Ab-bruch）。它是开端性的、第一性的存在之启示（Offenbarung des Seins），即作为值得追问之物的存在之启示——作为存在的存在。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这种澄明中的立身，即置身于这种为存在本身所居有的、决不是由我们制做和虚构出来的澄明中。我们必须戒除掉想把一切都搞到手的欲望，我们必须学会知道，非同寻常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乃是将来者所要求的。


  真理昭示着它的本质的统治地位，即：自身遮蔽的澄明（die Lichtung des Sichverbergens）。历史乃是存在之历史。那些人们，那些遭受到拒绝之澄明（die Lichtung der Verweigerung）的人们，那些在这种澄明面前变得束手无策的人们，依然是疏于沉思的人，他们过久地为存在者所迷惑，已经十分疏离于存在，以至于他们甚至于不能获得一个理由来怀疑存在。依然完全囿于所谓长久受排挤的形而上学的奴役状态之中，人们寻求通向某种深层之物和超感性之物的出路。人们逃遁到神秘主义之中（后者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反面形象），或者，因为人们滞留于计算态度中，所以他们就诉诸“价值”。“价值”乃是已经最后被转换为可计算之物、唯对阴谋机制来说才能使用的理想，诸如：作为教育手段的文化和文化价值，作为适合于成就展览的有效对象以及可以用作节庆游行车辆的搭建材料的艺术产品。


  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冒险尝试另一个东西，在将来将成为唯一之物的东西，因为它在我们的历史的第一个开端中——尽管未经奠基——就已经成就本质，那就是：存在之真理。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冒险尝试置身于存在之真理中，唯从这种真理而来，世界与大地才为人争得了它们的本质，而且在这样一种争执中，人才经验到他的本质对于存在之神（Gott des Seins）的响应。以往的诸神乃是曾在的诸神。


  作为现代之本质的实现，形而上学的完成之所以是一个终结，只是因为它的历史性基础已然是向另一开端的过渡。但这另一个开端并没有跳离第一开端的历史，并没有否定曾在之物（das Gewesene），而是回到第一个开端的基础之中，并且随着这种回归而接受了另一种持存性。这种持存性并不取决于对任何当前之物的保存。它适应于对将来之物的保存。由此，第一个开端的曾在之物才被迫把自身建立在它迄今为止未经奠基的基础的深渊（Ab-grund）之上，并且因此才成为历史。


  这样一种过渡并不是进步，也不是从过往之物滑入新事物中。这种过渡乃是无过渡之物（das Übergangslose），因为它归属于开端之开端性（Anfänglichkeit des Anfangs）的决断。这个开端不可能通过历史学上的回溯或者通过对传统的历史学保养而得到把握。开端唯在开端作用中才存在。开端（An-fang）乃是：传承（Überlieferung）。为这样一个开端（Anfang）的准备接过了那种追问，这种追问把追问者送交给某个回答者。开端性的追问决不自己来回答。对于开端性的追问来说，只还有一种思想把人调谐于对存在之声音的倾听，并且让人顺从于对存在之真理的守护。

  


  [1] 参看本书上卷，第642页。在那里，作者对“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这个讲座的中断作了说明。——原注


  [2] 德语原文为：Seiendes gelichtet im Sein，或可译为“存在者在存在中被照亮”。——译注


  [3] 参看《林中路》，第301页以下。——作者边注


  [4] 此处“阴谋机制”德语原文为Machenschaft，其日常含义为“阴谋诡计”，英译本也相应地译作machination。——译注


  [5] 此处的“澄明者”（das Lichtende）和“居有”（ereignen）显然与海德格尔在此间其已经形成的关于“澄明”（Lichtung）和“本有”（Ereignis）的思想相关。参看海德格尔：《哲学文集——论本有》，《全集》第六十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89年。——译注


  [6] 即本书上卷第一章和第二章。——译注


  [7] 海德格尔这里所指的讲座现已出版，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24卷。参看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7年夏季学期讲座），F.-W.冯·海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1975年第一版，1989年第二版。——译注


  [8] 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吴寿彭译，北京1991年，第130页。——译注


  [9] 德语原文为：“Daβ es ist”。——译注


  [10] 海德格尔在“论φύσις的本质和概念”一文中对μορφή的“原始希腊意义”作了细致阐明。文载海德格尔：《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239页以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75页以下。——译注


  [11] 此处“限制”（Bedingnis）来自上句的“条件”（Bedingung）。——译注


  [12] 此句中的ἔστιν［是］是希腊语系动词现在时直陈式第三人称形式，相当于德文的ist，而εἶναι［存在、是］是希腊语系词不定式，相当于德文的sein。——译注


  [13] 有关此点的更丰富的讨论，可参看海德格尔：“论φύσις的本质和概念”，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239页以下；参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275页以下。——译注


  [14] “拟人论”原文为Anthropomorphie，又译“人神同形同性论”。——译注


  [15] 此句德语原文为：Dieses Entwerfen aber ist jenes, das im geworfenen Entwurf als Wesendes der Wahrheit sich ereignet。海德格尔这里指的是他在《存在与时间》第32节中相关论述。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151—152页；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99年，第176—178页。——译注


  [16] 此处“柔顺性”德语原文为Machsamkeit，英译本作malleability。这里似应注意此词与前述“可制做性”（Machbarkeit）的联系。——译注


  [17] 注意此处“阴谋机制”（Machenschaft，英译machination）与上下文中的“可制做性”（Machbarkeit）、“制定”（Ausmachen）、“柔顺性”（Machsamkeit）等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3卷，约翰·斯塔姆鲍赫（John Stambauch）等译，纽约1987年，第175页注。——译注


  [18] 这里的“总体动员”概念应该来自德国著名作家恩斯特·荣格尔，特别是后者的《总体动员》（1930年）和《劳动者》（1932年）等作品。——译注


  [19] 在《善恶的彼岸》（第62条）和《论道德的谱系》（卷三，第13节）中，尼采把人规定为“尚未被固定的人”。对此的进一步讨论可参看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图宾根1954年，第24页以下。——译注


  [20] 参看海德格尔：《以莱布尼茨为起点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开端》，《全集》第二十六卷，美茵法兰克福1978年，第5节。——译注


  [21] 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第75页以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第72页以下。——译注


  [22] 德语原文为Überbietung，英译本译作one-upmanship（胜人一筹的本事）。——译注


  [23] 此句德语原文为：daβ das Sein das Seiende ihm selbst überlä βt und darin sich verweigert。——译注



第五章 欧洲虚无主义


  



第1节 尼采思想中的五个主标题


  哲学上对“虚无主义”（Nihilismus）一词的首次使用可能起于弗里德里希·H. 雅可比。[1]在他写给费希特的信里，“虚无”（Nichts）一词频繁出现。在那里，雅可比写道：


  
    “真的，亲爱的费希特，如果您或者无论是谁想把我要反对的唯心论称作喀迈拉主义的话，[2]我是不会不高兴的；我自己就骂它是虚无主义……”（《雅可比文集》，第三卷，莱比锡1816年，第44页；据“雅可比致费希特书信”，首次发表于1799年秋）。[3]

  


  后来，“虚无主义”一词经由屠格涅夫而流行开来，成为一个表示如下观点的名称，即：唯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不过，人们通常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us）这个名称来表示这种世界观。让·保罗[4]在其《美学入门》一书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用“虚无主义”一词来刻画浪漫派诗歌，把后者称为诗歌上的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讲（1880年）之序言（《全集》，默勒·布鲁克编，第二部分，第十二卷，第95—96页）。其中相关段落如下：


  
    “而就我这个演讲本身而言，我只想提出以下四点来分析普希金对于俄罗斯的意义：


    一、普希金有着能透视一切且天赋极高的深邃精神，他凭着一颗纯真的俄罗斯心灵，第一个发现了存在于我们知识界，存在于我们这个失去了根基、自以为凌驾于民众的阶层里的重要病态现象。他揭示了这个现象，认清了它的真相。他认识了这个现象，并且能够把这个不良的俄罗斯人典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类人不守安分，不满于任何持存之物，不相信自己的故乡土地以及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力量，彻底否定俄罗斯，也否定自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否定自己所属的社会阶级，整个知识阶层，这个业已脱离了我们的民众土壤的阶层）。这类人不愿与自己的民众同胞们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确实真诚地为这一切所折磨。普希金笔下的阿乐哥和奥涅金[5]已经使大量此类人物形象进入我们的文学中了”。

  


  但是，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本质上具有“更多” 的意味。尼采谈论的是“欧洲的虚无主义”。以这个说法，他并不是指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实证主义以及它在欧洲的流播。在这里，“欧洲的”一词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意思与西方历史意义上的“西方的”一样。尼采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来命名一种由他本人最先认识到的历史运动，一种已经完全支配了先前各个世纪、并且将规定未来世纪的历史运动；对于这种历史运动，尼采用一句简洁的话做了最本质性的解释：“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同时，这个“基督教上帝”还是一个主导观念，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性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是存在者本身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基督教上帝的死亡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了。人们有可能还会继续信奉这个上帝，还会认为上帝的世界是“现实的”、“有效的”和“决定性的”。这种情形就如同那个过程：一颗消失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星星仍会在此过程中闪烁光芒，但在这种闪烁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假相”而已。因此，对尼采而言，虚无主义就决不是任何人所“主张”的某个观点，也决不是一个任意的历史“既定事件”（Begebenheit），可以用历史学方式记录的各种历史“既定事件”中的一个。而毋宁说，虚无主义是那种会长期持续下去的事件（Ereignis），在其中，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并且走向一个由这种真理所规定的终结。


  长久以来，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被叫作“形而上学”。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类都是受某种形而上学支撑的，通过形而上学而被置入一种特定的与存在者整体以及与自身的关系之中。形而上学的终结揭示自身为一种沉沦，即超感性领域以及从中产生出来的“理想”的支配地位的沉沦。可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决不意味着历史的终止。这种终结乃是一个开端，即：我们开始严肃对待“上帝死了”这个“事件”（Ereignis）。[6]这个开端已经上路。尼采本人把他的哲学理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的引子。尼采预见到，即将到来的世纪，也即我们眼下这个二十世纪，乃是一个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变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熟知的变革都无法相比的。在一段时间内，世界舞台的景观可能还会保持原样，但这里上演的曲目已经变掉了。以往的目标现在已经消失，以往的价值已经被贬黜。对于这个事实，人们已经不再把它经验为一种单纯的毁灭，不再把它当作某种缺陷和损失来抱怨，相反地，人们把它当作一种解放来欢迎，当作最终的胜利来推动，当作一种完成来认识。


  “虚无主义”是一种日益取得支配地位的真理，那就是：存在者的一切以往的目标都已经失效了。但是，随着以往与主导价值的关联的这样一种转变，虚无主义得以完成自己，达到一种全新的价值设定的自由的和真正的任务。对于这种在自身中得到完成的、并且对未来具有决定作用的虚无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古典的虚无主义”。尼采正是用这个名称来刻画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并且把他的“形而上学”理解为对于以往所有形而上学的这个“反运动”（Gegenbewegung）。由此，“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就失去了它纯粹的虚无主义含义，因为“虚无主义”这个标题指的是一种对以往价值的破除和摧毁，指的是存在者的单纯空无状态和人类历史的无望状态。


  就其古典意义来看，“虚无主义”眼下毋宁就意味着：一种摆脱以往价值的解放，即一种为了重估一切（此类）价值的解放。除“虚无主义”这个主导词语外，尼采也把“重估以往一切价值”这个短语用作另一个主标题，借助于后者，尼采为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指定了一个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范围内的位置和规定性。


  在“重估价值”的标题下，我们会想到，这是要在以往价值的旧位置上把改变了的价值设定起来。但对尼采来说，“重估”却是指：恰恰是以往价值的“这个位置”消失了，而不仅仅是以往价值本身失效了。这就意味着：价值设定的方式和方向以及对价值之本质的规定发生了转变。这种重估首次把存在思考为价值。随之，形而上学就开始成为一种价值之思。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不光以往的价值遭到贬黜，而且首要地，那种对价值的需要，对属于以往种类、并且处于旧位置上（即处于超感性领域中）的价值的需要，也被连根拔起了。这种对以往需要的根除的最可靠做法是：一种导致对以往价值的不断增长的无知的教育，一种通过重写其基本特征而对以往历史的消解。“对以往价值的重估”首先是改变以往的价值规定和“培育”一种全新的价值需要。


  如果说这样一种对以往价值的重估不仅要实行，而且也要得到奠基，那么，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原则”了，也就是说，需要建立这样一个东西，由之而来，存在者整体才决定性地获得重新规定。但如果这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并不能根据某个预先“超越”存在者整体而被设定起来的超感性领域来进行，那么，我们就只能根据存在者本身来创造出新的价值和标尺了。因此，存在者本身需要一种新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就能获得一种规定，而这种规定使得这个基本特征适合于充当一种刻画某个新价值表的“原则”和一种衡量相应的等级秩序的标尺。


  如果对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的奠基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那么，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作为对一个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的奠基，本身就是形而上学了。尼采把他所谓的“强力意志”看作并且设定为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用“强力意志”这个概念，尼采不仅界定了存在者在其存在中是什么；而且对他来说，这个在他以后益发流行开来的术语包含着对强力之本质的解释。每一种强力，惟当它并且只要它是更多的强力（Mehr-Macht），也即强力之提高，它才是强力。只有当强力超过和超越当下已经达到的强力等级，也即向来超过和超越自身，以我们的说法，强势压服（übermächtigen）了自身，这时候，强力才能够在自身中、亦即在其本质中保持自己。一旦强力在某个强力等级上止步不前，它就已经变得昏聩无力了。“强力意志”决不只是指尚无强力者的一种对强力的“浪漫”愿望和欲求；而不如说，“强力意志”意味着：强力为了它自身的强势作用而对自身的赋权。[7]


  总之，“强力意志”乃是表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和强力之本质的名称。尼采还常常用容易令人误解的“力”来代替“强力意志”。尼采把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把握为强力意志，这并不是某个步入歧途、追求幻觉的空想家的臆想捏造和肆意妄断。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基本经验；也就是说，这是那些个体的基本经验，这些个体别无选择，而必须把存在者向来在其存在历史中所是的东西形诸语言。只要存在者存在并且如其所是地存在，则一切存在者就都是“强力意志”。这个标题命名的是那个东西，所有的价值设定都得由之出发、并且都向之返回。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新的价值设定之所以是“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不光是因为它用强力取代了作为最高价值的以往价值，而且首先并且首要地是因为：强力本身而且只有强力本身才设定了价值，保持这些价值的有效性，并且决定着对一种价值设定的可能辩护。如果一切存在者都是强力意志，那就只有本质上为强力所充实的东西才“拥有”价值，才“是”一种价值。但强力只有作为强力之提高才成其本身。强力越是本质性地成为强力，越是唯一地规定着一切存在者，它就越不承认在它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具有价值。这就意味着：作为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强力意志决不容忍任何一个在存在者整体之外的目标。现在，因为一切存在者作为强力意志（也即作为从不中断的自身强势作用）必然是一种持续的“生成”，而这样的生成又决不可能“向”它自身之外的“某个目标”“前进”或者“离开”这个目标，而倒是不断地囿于强力之提高，一味地返回到这种强力之提高，所以，作为这种合乎强力的生成，存在者整体也必然总是一再轮回复返，并且带来相同者。


  因此，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基本特征同时也被规定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借此我们指出了尼采形而上学的另一个主标题，此外还暗示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即：唯有根据得到充分把握的强力意志的本质，我们才会看清楚，为什么存在者整体的存在必然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或者反过来说：惟有根据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本质，强力意志最内在的本质核心及其必然性才能得到把握。“强力意志”这个名称说的是：存在者在其“本质”（即机制）中是什么。“相同者永恒轮回”这个名称说的是：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存在者作为整体必然如何存在。


  在这里，我们依然得注意到一个关键点，即：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考必定先于他对强力意志的思考。这个最根本的思想是首先被思考的。


  尼采本人一再明言，存在作为“生命”本质上乃是“生成”。这时候，以“生成”这个笼统的概念，他既不是指一种朝着某个未知目标的无止境的、不断的前进，也不是在思考一种失控本能的不知所措的冲动和喧闹。“生成”这个含含糊糊的和久已被滥用的术语意思是：强力的强势作用乃是强力的本质，它合乎强力地返回到自身并且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轮回复返。


  同时，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还提供出一种关于“古典虚无主义”的最鲜明的解释。“古典虚无主义”无条件地摧毁了在存在者之外和存在者之上的一切目标。对于这种虚无主义来说，“上帝死了”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基督上帝的昏聩无力，也说明了人要服从的一切超感性之物的昏聩无力。而这种昏聩无力就意味着以往秩序的分崩离析。


  因此，随着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人类就面临着一个无限制的挑战，那就是：无条件地从自身出发、通过自身并且超出自身，建立起一些“新标尺”；人类必须根据这些“新标尺”把存在者整体设置为一种新秩序。既然“超感性之物”、“彼岸”和“天国”已经被摧毁，那就只剩下“大地”了。所以，这个新秩序就必定是：纯粹强力通过人类对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地位；但不是通过随便哪个人类，无疑也不能通过以往的人类，生活在以往价值中的人类。那么，究竟是通过何种人类呢?


  伴随着虚无主义，这就是说，伴随着在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中间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并且鉴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一种对人类本质的重新设定就变得必要了。但因为“上帝死了”，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的尺度和中心的就只能是人类本身；也就是那种人类的“类型”（Typus）、“形态”，这种人类担负起根据强力意志的唯一强力来重估一切价值的任务，并且有意接管对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地位。作为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古典虚无主义把存在者经验为强力意志，并且能够允许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成为唯一的“目标”。这种古典虚无主义必然使人类本身（即以往的人类）摆脱自身，并且创造出“超人”形态作为尺度。所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四“论高等人”一节的第二段中，尼采说道：“来吧！打起精神！你们这些高等人！唯现在，人类未来之山即将诞生。上帝已经死去，现在我们要超人活起来”。（《全集》，第六卷，第418页）


  超人乃是最纯粹的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也就是说，是唯一的价值的最高形态。超人，即纯粹强力的无条件支配地位，是唯一存在之物的“意义”（目标），也就是“大地”的“意义”（目标）。——“目标不是‘人类’，而是超人！”（《强力意志》，第1001条和第1002条）。根据尼采的观点和意见，超人并不是对以往人类的简单放大，而是人类的一个极其明确的形态，这个形态作为无条件的强力意志在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强力，因此赋予人以一种与存在者整体的归属关系（也即与强力意志的归属关系），并且表明人是一个真实“存在者”，一个与现实和“生命”切近的东西。超人径直把以往价值中的人类抛在身后，“跨越”了这种人类，并且把对一切法则的辩护和对一切价值的设定移置入纯粹强力的强力运作之中。一切行为和成就，只有当它们服务于对强力意志的装备、培育和提高时，才能作为其本身而发挥效力。


  上面我们指出了五个主标题：“虚无主义”、“重估以往一切价值”、“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它们分别从一个角度——从一个总是决定着整体的角度——展现了尼采的形而上学。因此，惟当这五个主标题所命名的东西能够在其原始的、眼下只是有所暗示的联系中得到思考，也即从本质上得到经验时，尼采的形而上学才被把握住了。只有当我们同时立足于它们的联系来把握“重估以往一切价值”、“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和“超人”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是什么。所以，通过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充分把握并且采取相反的方向，我们也就能够获得一种关于重估的本质、关于强力意志的本质、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本质、关于超人的本质的认识了。而获得这样一种认识，也就是置身于那个瞬间之中，置身于那个由存在历史为我们这个时代开启出来的瞬间之中。


  当我们在此谈论“概念”、“把握”和“思考”时，我们这种谈论当然不是要作出一种完全命题式的界定，也即对我们指出上述五个主标题时所表象的东西的界定。在这里，“把握”（Begreifen）意味着：有意识地就其本质方面来经验所命名的东西，并且因此认识到我们“立身”于西方隐蔽历史的哪一个瞬间中；认识到我们是在这个瞬间中立身还是倒下，还是已经躺在那里了；或者，是否我们既对一方一无所知也对另一方无动于衷，相反地，我们只是一味地沉湎于日常意见和通常聚谈的幻觉中，只顾在个人自身莫名的闷闷不乐中厮混拉倒。作为所谓的纯粹“抽象学说”，思想性认识的后果并不只是一种实践行为。思想性认识本身就是态度（Haltung），这并不是对某个存在者所持有的态度，而是对存在者中的存在所持有的态度。


  因此，思考“虚无主义”，意思也并不是指：在脑袋里产生关于“虚无主义”的“纯粹思想”，并且作为旁观者去逃避现实。而毋宁说，思考“虚无主义”[8]意味着：置身于那个东西中，西方历史的这个时代的一切行动和一切现实都在这个东西中拥有它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基础和背景、道路和目标、秩序和辩护、确信和不可靠性——总而言之：拥有它们的“真理”。


  我们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思考必然要立足于它与“重估一切价值”、“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的联系。从这种必然性出发，我们已经可以猜测：虚无主义的本质本身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和多形态的。所以，“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可以有许多种用法。人们可以篡改“虚无主义”这个术语，把它弄成空头大话，后者一面会制造恐慌，败坏他人名声，另一方面又会把滥用者本身的无思状态掩盖起来。[9]然而，我们也可能经验到这个名称在尼采意义上所言说的东西的全部重量。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思考为我们自身历史的基础，亦即我们将来的决断的基础。最后，如果我们把尼采的“古典虚无主义”把握为那种虚无主义，后者的“古典性”在于它必须无意识地进行彻底自卫，反抗对其最内在本质的认识，那么，我们就能更为本质性地思考尼采借这个名称所思的东西。于是，古典虚无主义就把自身揭示为虚无主义的完成，而在这种完成中，虚无主义认为自己已经消除了一种必要性，没有必要去思考那个恰恰构成其本质的东西，那就是：Nihil，即虚无（Nichts）——作为掩盖着存在者之存在的真理的面纱。[10]


  尼采并没有在一种完整的联系中把他对于欧洲虚无主义的认识描述出来。这种完整的联系固然在尼采的内心视野里浮现过，但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纯粹形态，也不再能根据保留下来的著作残片来“推断”这个纯粹形态了。


  不过，在其思想区域内，尼采仍然在所有重要的方面、层次和形态上深思了他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所意指的东西，并且把他的思想记录在不同篇幅和不同强度的笔记中了。后来，这些笔记中的一部分，但只是散乱地被武断而偶然地挑选出来的一部分，被收入一本书中；该书是人们在尼采死后根据他的遗著汇编而成的，并且以《强力意志》这个书名而为世人所熟悉。从风格上看，这些从尼采遗稿中选来的片断是全然不同的：既有思索、沉思、概念规定、指导原则、要求、预言，也有一些较长远思路的概述以及一些简短的提示。这些选出来的片断被分为四章，每章各有一个标题。然而，在这样一种分法中，这些片断并不是根据它们的写作或者加工的时间顺序而被编排为一本书的（初版于1906年），而是按照编者们的一个模糊不清的、也站不住脚的个人计划被排列起来的。在这本如此这般被制作出来的“书”中，尼采的各种思想，产生于完全不同时期的、并且起于不同的追问层次和视角的各种思想，就被任意地和漫不经心地堆在一起，杂乱无章地掺合在一起了。的确，所有在这本“书”中公诸于世的东西都是尼采的文字，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样子的一本书。


  这些片断被标上了连续的编码，从第1条到第1067条，按照这样的编号，它们在其他不同版本中也不难找到。第一章“欧洲虚无主义”包括了从编号第1条到第134条的笔记。但是，遗稿中的其他笔记片断（它们要么被安排在后面几章里，要么根本就没有被收入这本遗著中）在何种程度上同样地、甚至更有理由放在“欧洲虚无主义”这个主标题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此不必深究。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沉思尼采的虚无主义思想，以此来认识一位思入世界历史之中的思想家。此类思想决不是这个个人的空洞观点；它们更不是人们常说的“时代的表达”。一位具有尼采这种地位的思想家的思想，乃是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存在历史的回响，一种在由历史性人类作为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词语中的回响。


  可是，为什么尼采形而上学最核心的东西未能由他本人公之于众，而是埋没在遗稿中呢?个中原因，我们今人无从知道。尽管我们已经能读到他这个遗稿的大部分（固然在一种十分令人误解的形态中），但尼采形而上学最核心的东西仍然隐而不显。


  



第2节 作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虚无主义


  上面我们对《强力意志》这部遗著的特点做了说明。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对我们而言，径直按编号顺序来讨论个别的笔记是不可能的。倘若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只会陷于由编者们的文本编排的散乱无序中，并且因此就会继续盲目地把尼采那些不同时期的思想、亦即起于追问和言说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向的思想混淆起来。我们不想这样做，而是要来选择一些个别的片段。对我们的选择来说，有如下三个标准：


  其一、所选片断必须出自那个时期，即尼采具有最明亮的光亮和最鲜明的洞察的时期；那就是最后两个年头，1887年和1888年。[11]


  其二、所选片断必须尽可能地涵括虚无主义的本质核心，适合于充分全面地分析这个本质核心，并且在所有本质性方面把它展现给我们。


  其三、所选片断必须适合于把我们对尼采的虚无主义思想的争辩置于一种合适的基础上。


  这三个条件不是我们任意地制定出来的；它们起于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正如这个本质取决于尼采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进行和完成的沉思。


  在我们自己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沉思中，我们并不力求对尼采以往所有相关的言论作一种完整的引证和解说。我们意在把握这种以“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来标示的历史的最内在本质，以便由此来接近存在之物的存在。如果说我们偶尔也动用一些并行不悖的表述或者类似的笔记，那么，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些表述和笔记多半出自不同的思考层面，并且惟当这个常常不易察觉地滑移的层面也一并得到了规定时，这些表述和笔记才能呈现出它们全部的含义。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是否掌握了与虚无主义这个“主题”有关的所有“段落”；相反，根本性的东西始终是，通过一些适当的片断来寻找一种与它们所言说的东西的持久关联。


  《强力意志》中的第12条就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这则笔记作于1887年11月至1888年3月之间，冠有一个标题，叫“宇宙学价值的沦落”（《全集》，第十五卷，第148-151页）。[12]此外，我们还选择了第14条和第15条两个片断（《全集》，第十五卷，第152-153页；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在同一个时期里尼采还有另一则笔记，编者恰当地把它放在该书的开头（《全集》，第十五卷，第145页）。我们就以这则笔记开始我们的沉思。原文如下：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

  


  这则简短的笔记包含着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对回答的解释。这个问题追问虚无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根据这个回答，我们立刻经验到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在一切对虚无主义的把握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东西，即：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贬黜、丧失价值的过程。是不是这就穷尽了虚无主义的本质呢?上述描述还没有对此作出决定。如果价值变得毫无价值，那么价值也就自行沦丧、失去效力了。只有当我们预先知道诸如“价值”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何以会有“最高的”（“至高的”）价值以及哪些才是“最高价值”，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握住下面的所有问题：这个“最高价值”的“沦落”过程具有何种特征，这个过程何以是一个历史性过程，甚至是我们西方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这个过程以何种方式构成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历史性。


  诚然，尼采对这个回答的解说提供出一种提示。价值的贬黜（因此也就是虚无主义）的要义就在于：“目标”的缺失。可是，问题依然是：一个“目标”为什么?何为?在价值和目标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联系?尼采的解说是：“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在“为何之故?”这种问法中，我们问的是：某个东西为何之故是如此这般的；而对此的回答则给出我们所谓的“根据”。但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必须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为何以及如何是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如何存在?在根据与价值之间有着何种内在联系?


  以上导引性的提示指出了一种本质联系，即一种在“虚无主义”与对以往一切价值（乃至于最高价值）的“重估”之间的本质联系。根据这个提示，我们就已经能看到：在尼采的思想中，价值概念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由于尼采的著作所产生的效应，价值思想是我们所熟悉的了。人们谈论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人们说，要保护和拯救人类的最高价值。我们听说，一些“有价值的珍宝”已得到了安全保护，说的是保护艺术作品之类的东西，使之免遭空袭轰炸的破坏。在最后这个例子中，“价值”的意思就如同财物。一个“财物”是“具有”某种特殊“价值”的存在者；财物之为财物是基于某种价值，一种价值在财物中对象化了，所以，财物是一个“贵重物品”。[13]


  那么，价值是什么呢?举例讲，我们知道，民众的自由是一种“价值”，但根本上，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是把自由当作一个物品了，一个我们拥有或者不拥有的物品。不过，倘若自由本身首先不是一种价值，不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被我们估价为有效力的东西、要紧的东西、“关键的”东西，那么，自由对我们来说就可能不是一个物品了。价值乃是有效力的东西。惟有有效力的东西才是一种价值。但“有效力”（Gelten）是什么意思呢?凡是发挥标尺作用的东西就有效力。但问题还是：一种价值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一个标尺吗?或者，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标尺，是因为它有效力?如果是后一种情形，那么，我们就得重新追问：说价值有效力是什么意思?某物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一种价值吗?或者，某物之所以是一种价值，是因为它有效力?价值本身是什么，以至于它会有效力?这个“有效力”当然不是一无所有，而毋宁说是价值“存在”（ist）、而且作为价值而“存在”的方式。有效力是一种存在（Sein）方式。唯在一种价值—存在（Wert-sein）中才有价值。


  关于价值及其本质的问题植根于关于存在的问题。只有在诸如价值这样的东西得到评估，某种价值被安排在另一种价值之先或者之后的地方，“价值”才是可通达的，才能成为一个标尺。唯在某物成为我们的行为的“主题”的地方，才出现这样一种评估和评价。惟在这里，才产生出这样一个东西，任何行为总是一再、最终而且首先要向之返回的东西。对某物进行评估，或者说，把某物视为有价值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指向某物（sich darnach richten）。这样一种“指向”本身就已经采取了一个“目标”。所以，价值的本质处于一种与目标的本质的内在联系中。我们又一次触及到那个棘手的问题：某物之所以是一个目标，是因为它是一种价值吗?或者，只要某物被设定为目标，它就成为一种价值?也许，这样一种非此即彼始终是对一个还不充分的、尚未深入到值得追问的东西之中的问题的表述。


  从价值与根据的关系的角度，可以得出同样的思考。如果价值始终是决定一切的关键，那么，它同时就表明自己是一切的根据，是一切赖以安身、在其中驻留并且获得持存性的根据。这里出现了一些相同的问题：某物之所以成为根据，是因为它作为价值而产生效力?或者，某物之所以获得一种价值的效力，是因为它是一个根据?也许，这种非此即彼在这里也失灵了，因为我们不能把对“价值”和“根据”的本质界定置于规定活动的同一个层面上。


  无论这些问题最终将如何被解决，它们至少能勾勒出价值、目标与根据的一种内在联系的粗略轮廓。


  然而，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未被澄清，即：为什么尼采的价值思想竟首要地并且深远地支配了上个世纪末以来的“世界观”思考?因为实际上，价值思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决不是自明的。要表明这一点，我们只需历史性地回忆一下：只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价值思想才以这种鲜明的特征凸现出来，并且一路高升占据了一种自明性的支配地位。可是，我们太乐意为这一事实所迷惑，因为所有历史学的考察立即就夺取了一种总是在当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方式，进而把它搞成一种指导对过去的考察和重新发现的原则。历史学家们总是对此类发现感到特别自豪，殊不知，在他们开始做事后诸葛亮之前，这些发现早已有人做过了。同样地，也是在价值思想兴起以后，人们立刻谈论起中世纪的“文化价值”和古代的“精神价值”，而且至今还在谈论不休。但是，在中世纪是没有过诸如“文化”这样的东西的，在古代也没有过诸如“精神”和“文化”这样的东西。作为人类行为的蓄意被经验的基本方式，精神和文化只是在现代以来才出现的；而只是在最新时代，“价值”才被设定为人类行为的标尺。当然，由此不能推断说，早先的时代都是“没文化的”，都处于野蛮状态；由此只能得出一点：用“文化”和“没文化”、“精神”和“价值”这些模式，我们决不能触及——举例讲——希腊人的历史的本质。


  



第3节 虚无主义、虚无和无[14]


  如果我们还要守住尼采的笔记，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来回答前面已经提出的一个问题：虚无主义与价值及其贬黜有什么关系?因为按其字面意思来讲，“虚无主义”确实是说：一切存在者都是nihil，即“虚无的”（nichts）；而且，也许某物之所以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只是因为、而且只要它首先在自身中就是空无所有的，是虚无的。价值规定和评价，即把某物评价为具有价值特征的、有价值的或者毫无价值的，这样一种评价首先基于一种规定，即对某物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或者某物是不是“虚无”（nichts）的规定。虚无（das Nihil）和虚无主义与价值思想没有任何必然的本质联系。可是，尼采为什么仍然（而且不加特别论证地）把虚无主义把握为“最高价值的贬黜”，把握为价值的“沦落”呢?


  确实，在“虚无的”（nichts）这个概念和词语里，我们现在通常会感到它带有某种价值腔调，也就是无价值之物的意味。凡在我们所愿望、猜度、寻求、要求、期待的事物没有现成存在、不存在的地方，我们就会说“虚无”。举个例子讲，人们为了“开采石油”而在某处打井钻探，而当这样的钻探毫无结果时，人们就会说：一“无”所获；也就是说，没有获得人们所猜测的蕴藏物和蕴藏——没有获得人们所寻求的存在者。“虚无”说的是：某个事物、某个存在者的非现成存在和非存在。因此，“虚无”和nihil是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从而是一个存在概念，而不是一个价值概念。（值得我们思索的是，雅各布·瓦克纳格尔在其《句法讲座》中指出：“在德语的nicht（s）里……包含着另一个词，后者的哥特语形式为waihts……，被用来翻译希腊语的πρ ᾶγμα［事务、事物］”。参看瓦克纳格尔：《句法讲座》，第二讲，1928年第二版，第272页。）[15]


  罗马人已经对nihil这个拉丁词语做过深思（ne-hilum）。[16]但时至今日，这个词的词根意义仍然没有得到澄清。无论如何，根据词面来理解，“虚无主义”一词都关乎虚无，因此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关乎在其非存在（Nichtsein）中的存在者。可是，存在者的非存在被视为对存在者的否定。我们通常也只是从当下被否定之物的角度来思考“虚无”（Nichts）的。钻井采油时一“无”所获，这意思就是说：没有所寻求的存在者。这时候，若问“有石油吗?”人们就会回答说：“没有”（Nein）。钻井时固然一“无”所获，但也决不是获得了“这个虚无”（das Nichts），因为“这个虚无”并没有被钻探，而且也是不可能被钻探的，尤其是不可能借助于机械钻井架以及类似的装置而被钻探的。


  这个虚无究竟能不能被找到，或者哪怕只是被寻求呢?或者，它根本就无需我们去寻求和寻找，因为它“是”我们极少——亦即从未——失去的东西?


  在这里，虚无并不是指一种对某个个别存在者的特殊否定，而是指对所有存在者、对存在者整体的无条件的和完全的否定。但这样一来，作为对一切“对象”的“否定”，这个虚无本身却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对象了。关于虚无的谈论和关于虚无的思考就被证明为一种“无对象的”意图，一种空洞的文字游戏；此外，这种游戏好像并没有察觉到，自己一直在打自己的嘴巴，因为无论它把虚无确定为什么，它总是不得不说：虚无是这个和那个。即便我们仅仅说：虚无“是”（ist）虚无，我们表面上也“对”虚无说出了一个“是”，从而把虚无搞成了一个存在者了；我们对虚无说了不该对它说的话。


  没有人想否认，上面这种“想法”不难接受，而且是“有说服力的”——只要人们活动在这个浅显易懂的说明的区域里，摆弄空洞无聊的文字，并且听任自己受此类漫不经心状态的侵袭。事实上，对于虚无，对于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对立本质的虚无，我们除了说：虚无“是”这个和那个，我们不可能以别的方式来对待它了。但这首先“仅仅”、而且恰恰意味着：甚至虚无也还附着于这个“是”（ist）和这个存在（Sein）。究竟何谓“存在”和“是”呢?前面的说明指出了一种不可能性，即：在人们对虚无有所言说时，又不把它解释成某个存在者。在这些如此显而易见并且已经被正确地反复陈述、表面上深刻透彻的说明中，人们预先确定：“存在”和“是”，在关于虚无的谈论中据说被人们错误地强加给虚无的“存在”和“是”，其本质乃是天底下最显而易见、最清楚明白和最无可置疑的东西。人们唤起了这样一个假象，仿佛人们清楚地、有凭有据地和无可动摇地拥有了关于这个“是”和“存在”的真理。这种意见当然早就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中安营扎寨了。它参与构成了一切形而上学赖以安身的基础。所以，人们多半也就用一段简短的文字来应付这个“虚无”。一个普遍令人信服的事实似乎是：虚无“是”一切存在者的对立面。


  此外，在进一步的观察中，虚无也表明自己是对存在者的否定。否定、否决、不承认、否认，都是肯定的反面。两者都是判断、陈述、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κ ός［命题］的基本形式。[17]作为否定的结果，虚无具有“逻辑的”起源。为了正确和有条理地进行思维，人类当然需要“逻辑”，但人们一味想出来的东西，还未必需要存在，也就是说，还未必需要作为现实之物出现在现实中。由否定、否决而来的虚无乃是一个纯粹的思想产物，是抽象之物中最抽象的东西。虚无绝对地径直就是“虚无的”，因此是最空无所有的东西，因此是一个根本不值得进一步留意和考察的东西。如果虚无是虚无的，如果虚无不存在，那么，存在者也就决不可能沉沦于虚无中，一切也不可能消解于虚无。于是就不可能有虚无的生成（Nichts-werden）过程。于是，“虚无主义”就是一个幻觉。


  倘若是这样，我们或许就可以认为，西方历史有救了，我们可以打消所有关于“虚无主义”的想法了。但也许，虚无主义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也许情形始终还是像尼采在《强力意志》第1条（作于1885—1886年）中所说的那样：“虚无主义降临了：这个在所有来客中最可怕的客人是从何处走向我们的?”在序言第2条中（《全集》，第十五卷，第137页），尼采说：“我要讲述的，是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


  哲学的通常看法和传统信念的确不无道理：虚无不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对象”。但这并没有平息下列问题：是否这个非对象之物，就其规定着存在的本质性现身而言，确实不“存在”?问题依然是：是否这个不是对象、也决不可能成为对象的东西，因此也就“是”虚无了，而虚无就“是”一个“空无所有的东西”?这里还突现出一个问题：虚无主义最内在的本质及其支配地位的强力，是否恰恰不在于人们把虚无仅仅看作某种空无所有的东西，把虚无主义看作一种对单纯空虚的膜拜，看作一种通过有力的肯定立即就能得到补偿的否定?


  也许，虚无主义的本质在于：人们没有认真地对待关于虚无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人们听任这个问题不加展开，人们就还固执地停留在久已成为习惯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框架内。人们以一种笼统的赞同口气说：虚无或者“是”“某种”完全空无所有的东西，或者必定是一个存在者。但因为虚无显然决不可能是一个存在者，所以只有另一种选择可能性，即：虚无是完全空无所有的东西。谁会想要摆脱这样一种强制性的“逻辑”呢?至高至尊的逻辑啊！然而，只有当人们首先确定，那个理应根据“逻辑”法则得到“正确”思考的东西，现在也在耗尽一切可思之物、一切有待思考的以及交托给思想的东西，这时候，人们才能诉诸正确的思想，以之作为最终裁决的法庭。


  而倘若虚无事实上虽然不是一个存在者，但也决不是完全空无所有的东西，那又如何呢?还有，倘若关于虚无之本质的问题借助于那个“非此即彼”还没有被充分地提出来，那又如何呢?最后，倘若这个已经展开的关于虚无之本质的问题的悬缺，乃是西方形而上学必然沦于虚无主义的原因，那又如何呢?那样的话，虚无主义、更原始而且更本质性地被经验和被把握的虚无主义，就会是那种形而上学历史，这种历史驶向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而在这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虚无的本质不但不可能得到理解，而且不再可以被把握了。这样，虚无主义或许就意味着：根本不思虚无的本质。也许，尼采本人之所以不得不走向从他的角度看“完成了的”虚无主义，原因就在于此。尼采虽然把虚无主义认作历史运动，尤其是现代西方历史的运动，但因为他不能追问虚无的本质，所以他就不能思考虚无的本质。因为这个缘故，尼采必然要成为一位表达眼下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古典虚无主义者。[18]尼采之所以认识并且经验了这种虚无主义，是因为他本人以虚无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概念。尽管有种种深刻洞见，但尼采没有能够认识到虚无主义的隐蔽本质，原因就在于：他自始就只是从价值思想出发，把虚无主义把握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而尼采之所以必然以此方式来把握虚无主义，是因为他保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轨道和区域中，对西方形而上学作了一种臻于终点的思考。


  尼采把虚无主义解说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这决不是因为在他的教养过程中，在他的“私人”观点和态度中，价值思想发挥了某种作用。价值思想在尼采思想中发挥了作用，那是因为他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在形而上学历史的轨道上进行思考的。但在形而上学中，也就是在西方哲学的核心处，价值思想并不是偶然地获得优先地位的。在价值概念里潜伏着一个存在概念，后者包含着一种对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解释。在价值思想中，存在的本质——无意识地——是在一个特定的和必然的角度被思考的，也就是在其非本质（Unwesen）中被思考的。我们下面的思索就要表明这一点。


  



第4节 尼采的宇宙学和心理学概念


  我们上面已经讨论了尼采的第2条笔记，它使我们得以初步洞察在虚无主义意义上被思考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使我们得以展望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把握的方向。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虚无主义是这个过程的内在法则，是最高价值的沦落得以合乎其本质地进行所依据的“逻辑”。那么，这种法则本身植根于何处呢?


  为了最贴切地理解尼采关于作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虚无主义的概念，现在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最高价值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包含着一种存在者解释，为什么必然出现这种关于存在者的价值解释，通过这种解释在形而上学中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将通过对第12条笔记的解释来解答这些个问题（《全集》，第15卷，第148-151页；作于1887年11月至1888年3月）。


  这条笔记题为“宇宙学价值的沦落”，分为大小不均的A、B两节，还用一个结束语来修饰。其中A节如下：


  
    “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登场，首先，当我们在一切事件中寻找一种本来就不在其中的‘意义’时，它就会登场——因为寻找者最终会失去勇气。于是，虚无主义就是对于长久的精力挥霍的意识，就是‘徒劳’的痛苦，就是不安全感，就是缺乏以某种方式休养生息和借以自慰的机会——那是对自身的羞愧，仿佛人们过于长久地欺骗了自己……那种意义或许曾经是：在一切事件中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的‘履行’，道德的世界秩序；或者，社会交往中爱与和谐的增长；或者，对一种普遍幸福状态的接近；或者，甚至走向一种普遍的虚无状态——一个目标总还是某种意义。所有这些观念种类的共性是：应当有某个东西通过过程本身而被达到。——而现在，人们理解了，通过生成根本就获得不了什么，达不到什么……因此，对于一个所谓生成目的（Zweck des Werdens）的失望成为虚无主义的原因：无论是着眼于某个完全确定的目的，还是一般地讲来对以往一切关于整个‘进化’的目的假设（Zweck-Hypothesen）的不充分性的洞察（——人不再是合作者，更遑论生成的中心了）。


    其次，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就登场了——当人们假定了在一切事件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一种系统化，甚至一种组织化，以至于渴望赞赏和崇敬的心灵会沉迷于关于最高的支配和统治形式的总体观念中（——如果那是一位逻辑学家的心灵，那么，绝对的合逻辑性和实在辩证法就足以使之与一切和解……）。一种统一性，某种‘一元论’形式：而且由于这样一种信念，人就处于对某个无限地优越于他的整体的深刻联系感和依赖感中，那就是神性的样式……‘普遍的幸福要求个体的投身’……但是看哪，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普遍！根本上，人已经失去了对他自身价值的信仰，如果没有一个无限宝贵的整体通过人而起作用的话；这就是说，人构想了这样一个整体，为的是能够相信他自身的价值。


    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还具备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形式。有了上述两个洞见，也就是认识到：通过生成是得不到什么的，在一切生成中并没有一种伟大的统一性可供个体完全藏身，犹如藏身于最高价值的某个要素中——于是，也就只剩下一条出路了，那就是把这整个生成世界判为一种欺骗，并且构想出一个在此世彼岸的世界，以之为真实的世界。然而，一旦人发现，臆造这个世界只是出于心理需要，人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那就出现了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它本身包含着对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的不信，——它不允许自己去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站在这个立场上，人们就会承认生成的实在性就是唯一的实在性，就会摒弃任何一条通向隐秘世界和虚假神性的秘密路径——但人们不能忍受这个世界，虽然人们并不就要否定它。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人们明白了，无论是用‘目的’概念，还是用‘统一性’概念，或者‘真理’概念，都不能解释此在的总体特征，[19]这时候，人们就获得了无价值状态的感觉。用上述概念得不到什么，达不到什么；事件的多样性中没有普全的统一性：此在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虚假’……，人们根本就没有理由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质言之：我们借以把某种价值嵌入世界之中的那些范畴，诸如‘目的’、‘统一性’、‘存在’等等，又被我们抽离掉了——现在，世界看起来是无价值的……”。

  


  按照标题来看，上面这节文字是讨论“宇宙学”价值的沦落的。看起来，似乎这里指出了一种特殊的价值等级，而它们的沦落就构成了虚无主义。因为根据更合乎学院正统的对形而上学学说的划分，“宇宙学”包摄一个特殊的存在者领域，即“自然”意义上的“宇宙”，地球和星体、植物和动物。与“宇宙学”相区别的是“心理学”，后者是关于灵魂和精神的学说，尤其是关于作为自由的理性动物的人的学说。除了心理学和宇宙学，还有“神学”，它不是对圣经启示的教会解释，而是对圣经关于神的学说的“理性的”（“自然的”）解释；在这种圣经学说中，神乃是一切存在者的第一原因，是自然和人类、人类历史及其功业的第一原因。可是，正如那个经常被引用的命题“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灵魂乃是自然的基督徒”］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可怀疑的“自然的”真理，而毋宁说是一个基督教的真理，同样地，自然神学的真理基础也仅仅在于那个圣经学说，即：人是由一个创世神造成的，这个创世神赋予人一种关于他的创造者的知识。但因为作为哲学学科的自然神学不能把旧约全书当作自己的真理源泉，所以，这种神学的内容也必定被稀释为如下陈述句：世界必须有一个第一原因。这话并没有证明：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一个“神”，假如一个神竟能被贬降为一个证明对象的话。对这种理性神学的本质的洞察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是神学的，即使在它与教会神学相对抗的地方，它也是神学的。


  宇宙学、心理学和神学这些名称，或者自然、人、神这三者，限定了一切西方表象在以形而上学方式思考存在者整体时的活动领域。因此，在读到“宇宙学价值的沦落”这个标题时，我们首先就会猜想，尼采在这里是从形而上学的三个传统领域中突出了宇宙学这一个特殊的领域。这种猜想是错误的。在这里，宇宙并不是指与人和神相区别的“自然”，而毋宁说，“宇宙”（Kosmos）在此是指“世界”，而世界乃是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名称。“宇宙学价值”并不是与其他价值并列的或者高于其他价值的一个特殊价值等级。它们规定着那个“包含着它［即人类生活］的东西，‘自然’、‘世界’、整个生成和消逝区域”（《论道德的谱系》，《全集》，第七卷，第425页；作于1887年）；它们标示的是那个围绕一切存在者和生成者的最广大圆环。在它们之外和在它们之上，一无所有。作为最高价值的贬黜，虚无主义乃是：宇宙学价值的沦落。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这个标题，我们就会看到，这段文字讨论的是虚无主义的本质。


  上引A节分为四个段落；其中第四段概括了前面三段的重要内容，也就是根据宇宙学价值的沦落的意义对前面三段作了概括。B节为我们提供了对这种宇宙学价值的沦落的本质后果的展望。它表明：随着宇宙学价值的沦落，宇宙本身并不是也一道沦丧了。宇宙只是摆脱了以往价值所导致的评价，而只能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所达到。因此，虚无主义决没有把我们引向虚无。沦落并不是单纯的崩溃。而为了把虚无主义引向对存在者整体的挽救和重获而必须发生的事情，是由那个加在整条笔记后面的结束语来说明的。


  A节前三段文字的开头采用了相同的说法：“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登场”；“其次，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就登场了”；“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还具备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形式”。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是西方历史的隐蔽的基本规律。然而，在这节文字中，他却明确地把它规定为“心理状态”。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尼采所讲的“心理（学）的”和“心理学”是什么意思?对尼采来说，“心理学”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实验的研究，即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发动起来的、以物理学为榜样并且与生理学相联系的对人类心灵过程的自然科学的—实验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人们把感官感觉及其身体条件设定为人类心灵过程的类似于化学元素一般的基本元素。在尼采那里，“心理学”也并不是指在一种事实研究意义上对“更高级的心灵生活”及其过程的探究；同样也不是指“性格学”，即关于人的不同类型的学说。人们或许更愿意在一种“人类学”意义上来解释尼采的心理学概念，如果“人类学”意味着：着眼于人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关联对人之本质的哲学追问。于是，“人类学”就成了关于人的“形而上学”。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没有切中尼采的“心理学”和“心理学要素”概念。尼采的“心理学”决不局限于人，但它也并非只是扩展到植物和动物上。“心理学”乃是对“心理之物”（das Psychische）的追问，亦即对那种生命意义上的生命体的追问，这种生命在“强力意志”意义上规定着一切生成。只要“强力意志”构成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被叫作形而上学，那么，尼采的“心理学”就完全与形而上学同义。形而上学成为“心理学”，诚然在其中，关于人的“心理学”具有某种别具一格的优先地位——这一事实已然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中有其根苗了。


  西方历史现在已经进入我们所谓现代这个时代的完成过程中。这个时代是由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来规定的：人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础，以现代说法，就是一切对象化和可表象性的基础，即subiectum［一般主体］。无论尼采多么鲜明地一再反对为现代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笛卡尔哲学，他之所以反对，也只是因为笛卡尔还没有完全地、足够坚定地把人设定为subiectum［一般主体］。对尼采来说，关于作为ego即自我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的表象，也就是对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利己主义”解释，还没有达到足够主体主义的程度。唯在超人学说（即关于人在存在者中间的无条件优先地位的学说）中，现代形而上学才达到对其本质的极端的和完全的规定。在这个学说中，笛卡尔才可以庆祝他的至高胜利。


  因为在人身上，也即在超人形象中，强力意志展开它纯粹的强力本质，所以，尼采意义上的“心理学”作为强力意志学说同时而且首先总是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区域。因此，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才能说：“迄今为止，整个心理学都还束缚于道德偏见和忧虑：它未敢深入堂奥。把心理学理解为强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正如我所做的那样——还没有人在自己的思想中触及过这一点”。在这节文字的结尾，尼采说：这就要求“心理学再度被承认为科学之王，其他科学都是为之效力和准备的。因为心理学现在又成为通向基本问题的道路”。（《全集》，第七卷，第35页以下）我们也可以说：通向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道路乃是对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人的“沉思”。心理学乃是表示那种形而上学的名称，这种形而上学把人（即人类本身，而不只是个别的“我”）把握为subiectum［一般主体］，设定为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基础和目标。所以，如果虚无主义被把握为“心理状态”，那就意味着：虚无主义关涉到人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地位，人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发生联系的方式，人构成和维持这种关系、因而构成和维持自身的方式；而这无非就是说：人历史性地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取决于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基本特征。把虚无主义当作“心理状态”，这就是说：把虚无主义视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视为人得以在其中历史性存在的事件。


  如果尼采谈论的是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那么，在说明虚无主义的本质时，他也就必定活动在“心理学的”概念中，也就必定讲着“心理学”的语言。这并不是偶然的，因而也不是一种外在的传达方式。我们仍然必须从这种语言中听出一种更为本质性的内容，因为这种语言所意指的是“宇宙”，即存在者整体。


  



第5节 虚无主义的起源，它的三种形式


  在第12条A节的前三段文字当中，尼采指出了虚无主义登场的三个条件。通过对这些条件的追问，尼采试图把虚无主义的起源揭示出来。在这里，起源不光是指“从何而来”，而是指虚无主义生成和存在的“如何”（Wie），即方式。“起源”决不是指可以在历史学上计算的发生过程。尼采关于虚无主义之“起源”的问题，作为一个关于虚无主义之“原因”的问题，无非是关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问题。


  虚无主义乃是以往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如果说这种赋予一切存在者以价值的最高价值被贬黜了，那么，以这种价值为基础的存在者也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无价值感，一切皆空无的感觉就形成了。这样，虚无主义，作为宇宙学价值的沦落，同时也就是那种作为“一切皆无价值”的感觉、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的出现。这种状态是在哪些条件下出现的呢?首先，“当我们在一切事件中寻找一种本来就不在其中的‘意义’时”，虚无主义“必将登场”。因此，虚无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在一切事件中”也即在存在者整体中寻找一种“意义”。尼采理解的“意义”为何?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理解取决于对此问题的解答，因为尼采常常把虚无主义与“无意义状态”的统治地位等同起来（参看《强力意志》，第11条）。既然尼采也用“无价值状态”来代替“无意义状态”，那么，“意义”的意思就与“价值”相同。不过，一种对“意义”之本质的充分规定仍付诸阙如。人们会以为，“意义”是人人都了然于心的。在日常思维和毛糙意见的范围里，这么说也是对头的。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人在一切事件中寻找一种“意义”，而且如果尼采指出，这种对“意义”的寻找是要失望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如下问题了：意义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人在何种意义上以及为什么要寻找一种意义，为什么人不能把在此可能出现的失望当作某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忍受，而是相反地，人本身在其持存方面受到这种失望的触动、危害、甚至动摇。


  在这里，尼采把“意义”理解为“目的”（参看第一段和第四段）。而我们以“目的”指的是一切行动、行为和事件的为何和何故。尼采列举了可能曾经是人们所寻找的“意义”的东西，从历史性角度来想，也即那些曾经是、而且以令人奇怪的变式依然是“意义”的东西：“道德的世界秩序”；“社会交往中爱与和谐的增长”，和平主义，永恒和平；“对一种普遍幸福状态的接近”，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甚至走向一种普遍的虚无状态”——因为即使是走向这样一个目标，也还具有某种“意义”：“一个目标总还是某种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目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虚无是一个目标吗?当然是。因为对虚无之意愿（Nichts-Wollen）的意愿总归还允许意志去意愿。求毁灭的意志总归还是意志。而且因为意志是对自身的意志，所以，甚至求虚无的意志总归还允许意志去成为它自身——即意志。


  人类意志“需要一个目标，——而且它宁求对虚无的意愿，而不是不意愿”。因为“意志”作为强力意志而存在：强力意志，或者我们完全也可以说，求意志的意志，力求保持高位和能够命令的意志。意志所畏惧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不意愿，是对它的本己可能性的消灭。对于不意愿的空虚的畏惧——这种“horror vacui”［空虚之畏］——乃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而且恰恰是从人类意志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即它更偏爱求虚无的意志胜于不意愿，尼采推断出他下述命题的证据：意志本质上乃是强力意志。（参看《论道德的谱系》，《全集》，第七卷，第399页；作于1887年）“意义”、“目标”和“目的”乃是允许意志、并且使意志有可能成为意志的东西。凡有意志处，不光是有一条道路，而是首先有一个为这条道路的目标，哪怕这个目标“只是”意志本身。


  可是，在人类历史上，那些无条件的“目的”还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切努力和追求，一切行动和活动，生命道路上的一切行进，一切进展，一切“过程”，简而言之，一切“生成”，都是一无所获、一无所得的，也就是在那些无条件的目的的一种纯粹实现意义上一无所获的。这个方面的期待将会失望；任何追求都显得毫无价值。人们开始怀疑：向来为存在者整体设定一个“目的”，寻找一种“意义”，这种做法究竟是不是有用处。倘若不仅为实现目的和完成意义而做的努力是一种欺骗，而且也许这样一种对目的和意义的寻找和设定首先就已经是一种欺骗，那又会怎样呢?那么，最高价值本身就会由此受到动摇，丧失它无可怀疑的价值特征，“被贬黜”了。“目的”、应当决定一切的东西、先于一切并且对一切来说无条件地自在有效的东西，即最高价值，失去了效力。最高价值的失效状态进入意识之中。根据这种新的意识，人与存在者整体以及与人自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其次”，作为心理状态，作为对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虚无主义“就登场了”——“当人们假定了在一切事件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一种系统化，甚至一种组织化”，后者是得不到实现的。现在被引为存在者整体的最高价值的东西具有“统一性”的特征。在这里，统一性被理解为一种贯通一切的把一切都归于一体的统一、规整和组织。这种“统一性”的本质似乎比前面首先指出的“宇宙学价值”、“意义”更少有可疑之处。不过，即使在这里，我们也立即会自然而然地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并且在何种意义上人要“设定”这样一种“具有支配作用的”和“具有统治作用的”“统一性”呢?这样一种设定如何被论证?它究竟是否可论证?而且，如果不可论证，那么它如何能够被合法地设定起来?


  同时就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这样一种对一个存在者整体的“统一性”的“设定”是否以及如何与前面首先提到的对一种“意义”的寻找联系在一起?两者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是，那为什么这个同一者是在不同的概念中被把握的?人寻找一种意义，并且设定存在者的一个最高的、贯通一切的统一性，这一事实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证明的。可是，这种寻找和设定究竟是什么，植根于何处，这个问题是我们眼下必须注意的。第二段文字说明了对“统一性”的设定，为此尼采也使用了同样苍白无力的“普遍性”这个术语；而在这段文字的末尾，尼采指出了这种设定的基础，从而也暗示出：如果被设定者没有被证明和被实行，那就会发生什么事。惟当存在者整体通过人而“起作用”，而且人被纳入“统一性”之中，并且可以在其中“藏身，犹如藏身于最高价值的某个要素中”，这时候，人本身对自身来说才具有一种“价值”。所以，尼采总结说，人必须考虑到存在者的这样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为的是能够相信他自身的价值”。


  这里已经假定了：人这种相信他自身的“价值”的能力是必要的。它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它处处都关系到人的自我保存。为了人能够确信他自身的价值，他必须为存在者整体设定一种最高价值。但是，如果对一种贯通整体的统一性的信仰失望了，那就会形成如下洞识：一切行动和作用（“生成”）都是得不到什么的。在这样一个洞识中蕴含着什么呢?无非是如下想法：连这种作用和生成也不是“现实之物”和真正的存在者，而只是一种欺骗。于是，作用就是非现实之物。现在，“生成”不仅显现为无目标的和无意义的，而且也显现为无重量的、因而非现实的。然而，尽管如此，为了能够挽救这种非现实之物并且保障人自身的价值，人就必须超越“生成”和“变化”，超越真正非现实的和仅仅虚假的东西，把一个“真实的世界”设定起来，在这个世界中保存着一个不受任何变化、缺失或者失望影响的持存之物。当然，对这个“真实世界”、彼岸超感性之物的设定有损于对此岸“世界”的估价。后者被贬为一条——如果根据永恒性来衡量——十分短暂的迷途，即迷失于倏忽消逝的东西中；这条迷途的艰辛将在永恒性中得到回报，因为它是从那里获得自己的价值的。


  从对一个“真实世界”（作为自在存在者、持存者的世界，高于作为变化和假相世界的虚假世界）的设定中，还产生出虚无主义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形式”；也就是当人发现，臆造这个“真实世界”（即“超越者”和彼岸之物）只是出于“心理需要”，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第三种形式。在这里，尼采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心理需要”；他在解释对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废黜时已经对它们作了说明。必须有一种价值被置入存在者整体之中，人的自身价值才能得到保障；必须有一个彼岸世界，人才能忍受此岸世界。但是，当人受到指责，说通过对一个彼岸的“真实世界”的预计，他只不过是在考虑自身和自己的“愿望”，并且把一个仅仅可愿望的东西提升为一个自在存在者，这时候，这个如此这般被虚构出来的“真实世界”（即最高价值）也就摇摇欲坠了。


  这不再仅仅是关于生成的无价值和无目标状态的感觉问题了，也不再仅仅是关于生成的非现实性的感觉问题了。现在，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明确的不信（Unglauben），即不相信一个“超越”感性之物和生成之物（即“物理之物”）而设置起来的形而上学的世界。[20]这种对形而上学的不信摒弃任何一条通向某个隐秘世界或者超越世界的秘密路径。于是，虚无主义就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就不再只是关于这个生成世界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问题，关于这个世界的非现实性的感觉问题了。而毋宁说，当超感性的真实世界已经沦落时，生成世界倒是显示为“唯一的实在性”，亦即唯一本真的“真实”世界。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中间状态：一方面，生成世界，即此时此地过的生活及其变化区域，作为现实的东西是不能被否定掉的。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唯一现实的世界首先是没有目标和价值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起支配作用的并非只是关于现实之物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而是关于在唯一现实之物范围内的束手无策状态的感觉；所缺失的是对这种处境及其克服可能性的基础的洞察。


  从以上对A节文字的解释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尼采在此并没有随意地把虚无主义的“三种形式”并列起来。他也并不只是想描写以往最高价值之设定的三种方式。我们不难认识到，上述虚无主义的三种形式保持着一种相互的内在联系，一道构成一种独特的运动，即历史。诚然，尼采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指出最高价值之设定的以历史学方式被承认的和可证明的形式，也没有指出这样一些设定（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的可以用历史学方式来描述的历史性联系。但他已经把这种东西收入眼帘了。他想表明：何以根据这些对最高价值的设定的内在联系不仅形成了虚无主义，而且虚无主义也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一种趋向某个清晰的历史性状态的历史。尼采把他对虚无主义的三种“形式”的描述作了如下概括：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人们明白了，无论是用‘目的’概念，还是用‘统一性’概念，或者‘真理’概念，都不能解释此在的总体特征，这时候，人们就获得了无价值状态的感觉。用上述概念得不到什么，达不到什么；事件的多样性中没有普全的统一性：此在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虚假’……，人们根本就没有理由相信一个真实的世界……”。

  


  根据上面这个概括，看起来，仿佛对一种意义的寻找、对一种统一性的设定，以及向一个“真实的”（超感性的）世界的攀登，只不过是对“此在的总体特征”的三种同等的解释，而通过这三种解释都是“达不到什么”的。


  可是，尼采倒不是一味想着一种对虚无主义的不同种类及其形成条件的确定。这种情况已经由A节那个概括性的结束句透露出来了：


  
    “质言之：我们借以把某种价值嵌入世界之中的那些范畴，诸如‘目的’、‘统一性’、‘存在’等等，又被我们抽离掉了——现在，世界看起来是无价值的……”。

  


  我们将表明，我们如何必须根据这个结束句来理解整个A节文字。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还必须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句子的字面意思。


  



第6节 作为范畴的最高价值


  尼采突然把最高价值称为“范畴”，而没有对这个术语作出更准确的说明，从而也没有提供理由，说明为什么最高价值也可以被把握为“范畴”，为什么“范畴”也可以被理解为最高价值。何谓“范畴”呢?这个来自希腊语的词语依然作为外来词而为我们所熟悉。例如我们说：某人属于愤世嫉俗者类型。[21]我们说到“人的一个特殊类型”。在这里，我们是在“等级”或者“种类”意义上来理解“范畴、类型”（Kategorie）一词的。“等级”（Klasse）或者“种类”（Sorte）也是外来词，只不过它们并非来自希腊语，而是来自罗曼语和拉丁语。按实事来讲，“范畴”、“等级”、“种类”这些名称被用来标识一个区域、模式、抽屉，某物被安放入其中并且因而在其中被分类。


  对“范畴”一词的这种用法既不合乎它的原始概念，也不合它作为哲学基本词语的相关含义。不过，我们所熟悉的这种用法还是从哲学的用法中派生出来的。希腊文名词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动词κατηγορεῖν［控告、陈述］是由副词或介词κατά［下来、根据、通过］与动词ἀγορεύειν［讲话、谈话］组成的。[22]希腊文的ἀγορά［集市］意指人们的公开集会，区别于议会中的封闭集会，是指协商、审判的公开性（öffentlichkeit），市场和交往的公开性。ἀγορεύειν意味着：公开谈话、向公众公开宣布某事、使公开。κατά的意思是：自上而下达到某物，意指对某物的观看。因此，κατηγορεν就意味着：在对某物的明确观看中使某物作为它所是的东西公开出来、揭示出来。这样一种揭示是通过词语来进行的，因为词语着眼于某物之所是来称呼某物（根本上讲就是某个存在者），并且把它命名为这样那样的存在者。


  这种称呼（Ansprechen）和表明（Herausstellen），这种通过词语的公开化，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情况中：在公开审判中对某人提出控告，控告他有这样那样的过错。有所称呼的表明在公开的控告中有其最显眼和最通常的方式。因此，κατηγορεῖν［控告、陈述］尤其意味着一种“控告”意义上的有所表明的称呼。但这其中也含有有所揭示的称呼这种基本含义。名词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就是在这种含义上被使用的。[23]于是，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就是根据某物之所是对某物的称呼，而且通过这种称呼，存在者本身可以说在它本身所是方面达乎词语，也即得以显露出来，进入公开性的敞开域之中。“桌子”、“箱子”、“房子”或者“树木”以及诸如此类的词语，就是上述意义上的一个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但“红的”、“重的”、“薄的”、“勇敢的”，简言之，所有那些根据其特性来称呼某个存在者、因而把存在者看起来如何以及如何存在公布出来的词语，也是这个意义上的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外观（Aussehen），某个存在者得以在其中显示为它所是的东西的外观，在希腊文中叫作τὸε ἶδος［爱多斯］或者ἡ ἰδέα［相］。范畴乃是根据一个存在者之外观的各个特性对存在者的称呼，因此是十分广义上被看待的存在者的专名（Eigen-Name）。亚里士多德也正是根据这种含义来使用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一词的（参看《物理学》，卷二第一章，192b17）。在那里，此词决没有被视为一个为哲学语言保留的表达（“术语”）。


  一个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是这样一个词语，在其中，某个事物“被指示”为它所是的东西。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的这种前哲学的含义远非在我们语言中“范畴”这个麻烦而肤浅的外来词依然保持着的含义。我们刚刚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用法其实是完全符合希腊语言的精神的；当然，这种语言精神是一种隐含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精神，而且因而使希腊语言与梵语和保存完好的德语一道显得出类拔萃，超乎其他所有语言。


  现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却是在一种特殊意义讨论“范畴”的。哲学中有关于一种“范畴学说”和“范畴表”的说法；举例说来，康德在其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教导我们：范畴表可以从判断表推演出来。在这里，在哲学家的语言中，“范畴”指的是什么呢?哲学术语“范畴”与前哲学的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


  亚里士多德也在通常意义上（即根据其外观来称呼一个事物）来使用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一词。正是这个亚里士多德首次把前哲学的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提升到一个哲学术语的高度上，而这个哲学术语指的是哲学按照其本质来说必须在其思想中思考的东西。亚氏这项工作对于此后两千年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对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一词的地位的提升是在一种真正哲学的意义上完成的。因为这种提升并不是把某种偏僻的、也许任意地被虚构出来的和——正如人们喜欢说的那样——“抽象的”含义强加给这个词语。词语本身的语言精神和实事精神（Sachgeist）成为对一种可能的、偶尔必然不同的、同时更为本质性的含义的指示。当我们把“这里这个东西”（例如，这扇“门”）称呼为门时，在这样一种作为门的称呼（Ansprechen）中，已经包含了另一种要求（Ansprechung）。这是何种要求呢?当我们说“这里这个东西”被称呼为门时，我们已经道出了这种要求。为了使我们能够把所命名的东西称呼为“门”而不是窗户，我们所意指的东西必须已经显示为“这里这个东西”——这个自发地这样那样在场的东西。在我们把所意指的东西称呼为“门”之前，并且通过这种称呼，已经作出了一个悄然无声的要求（Anspruch），即：这是“这里这个东西”，一个事物。倘若我们不是预先已经让所命名的东西作为一个自为地持存的事物而与我们照面，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称呼为门。这种要求（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即这是一个事物，是以“门”这个称呼为基础的；“事物”是一个比门更为根本和原始的范畴；也就是这样一个“范畴”、要求，它道出所命名的存在者以何种存在特征显示自身：这是一个自为存在者；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自发地自为存在的东西——τόδε τι［这个、个体］。


  还有第二个例子。我们断定：这扇门是棕色的（而不是白色的）。为了能够把所命名的事物称呼为棕色的，我们必须根据它的颜色来看这个事物。但是，哪怕是一个事物的色彩，也只有当这个事物预先已经在其这样那样的性质中与我们照面时，才能作为这种色彩而不是别种色彩而为我们所见。倘若这个事物不是已经根据其性质而被称呼，那么，我们也就决不能把它称为“棕色的”，亦即有棕色色彩的，有这样那样性质的（有资质的）。


  对“棕色”某物的前哲学称呼（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称呼］）是以对“某物具有这样那样性质”的称呼、即“性质”（Beschaffenheit）、ποιό της、ποιόν、qualitas［性质］范畴为基础的。后者是前者的支撑基础。与“性质”范畴相比，首先提到的前哲学的称呼之所以被标识为范畴，是因为它命名着必定构成每一种性质之基础的东西，即位于基底的东西，[image: z761]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subiectum［一般主体］，substantia［实体］。“实体”、性质以及数量和关系，乃是“范畴”，即：对存在者的别具一格的称呼，也就是着眼于存在者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存在对存在者的称呼，无论这个存在者是一扇门还是一扇窗户，是一张桌子还是一座房子，是一条狗还是一只猫，是棕色的还是白色的，是甜的还是酸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形而上学被规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一种被嵌入思想词语中的真理。这种词语道出对在其机制（Verfassung）中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要求（Ansprechung），[24]即范畴。所以，范畴就是形而上学的基本词语，从而就是表示哲学基本概念的名称。这些作为要求的范畴在我们的习惯思维和日常对待存在者的行为中悄然无声地被言说出来，甚至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经验、认识到它们，更不消说把它们理解为这样一些无声的要求了。这一点以及其他此类理由，都不足以支持如下意见：这些范畴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是由所谓“远离生活的”哲学虚构出来的东西。日常理智和通常意见对这些范畴一无所知，也无需知道什么，这一事实仅仅证明：在这里有某种不可避免的本质性的东西有待探讨——假如对于本质的切近向来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但也是少数人的厄运的话。举例说来，存在着诸如一台柴油机这样的东西，这一事实的决定性的、完全充分的理由正在于：关于在机械技术上有用的“自然”的范畴，一度由哲学家们明确地和彻底地思考过了。


  如果“普通人”认为之所以有“柴油机”，是因为狄塞尔先生把它发明了，[25]这也没什么错。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要不是哲学在进入它的非本质（Un-Wesen）区域之中这样一个历史性瞬间已经思考了关于这个自然的范畴，因而首先为发明者的探索和试验开启了这个区域，那么，这整个发明事业就还是寸步难行的。当然，谁如果知道了现代动力机的这一真正起源，他并不因此就能造出更好的发动机。不过，也许只有他才能够追问：在人与存在的关系的历史范围内，这种机械技术是什么。


  相反地，机械技术对于人类进步和人类文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却是无足轻重的，本来就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技术的意义恰如与之同时代的“文化”的意义。


  范畴乃是对存在者的称呼，是着眼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按其机制是什么来称呼存在者。所以，正是在一种沉思中，即有关在通常对存在者的称呼和谈论中总是已经悄然无声地一道被言说和被称呼的东西的沉思，范畴才被当作这样一些称呼而得到了明确认识。


  对存在者的日常称呼的基本形式乃是陈述（Aussage）——即亚里士多德的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κός［命题］，也就是一种能够让存在者从自身而来显示出来的言说（Sagen）。以这种λόγος［逻各斯、陈述］为引线，亚里士多德首次表达了“范畴”，也就是那些在陈述中隐含着的、但支撑着一切陈述的称呼。对他来说，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一个范畴“体系”。在柏拉图之后，摆在亚里士多德面前的最主要任务是：首次表明这样一些范畴属于哲学首先而且真正地（作为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要思考的东西的领域。后来，陈述、enuntiatio［命题］，被理解为判断（Urteil）。在不同的判断方式中隐含着不同的称呼，即范畴。因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根据判断表来获得范畴表。尽管形式上所有变化，但康德在此所表达的意思，与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首次完成的东西并无二致。


  当尼采在第12条B节中没有深入论证就把最高价值称为“理性范畴”时，他这种说法又是康德所传授的和亚里士多德所预先思考过的同一个东西。“理性”范畴这个表达说的是：理性、理性思维、知性判断、λόγος ἀποφαντικός［命题］、“逻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与范畴相关的，范畴与它们处于一种别具一格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参与规定着它们的本质。诚然，对于范畴与理性、判断思维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尼采作了不同的把握；根据他们如何规定“理性”和λόγος［逻各斯］的本质、亦即人的本质，与之相联系，根据他们如何经验和解释在范畴中显示其结构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他们对这种关系的本性的把握也有所不同。


  但是，贯穿这样一些差异，也还保持着一种本质性的和基本性的东西，那就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规定是基于对λόγος［逻各斯］即陈述性思维的考虑而被赢获和被论证的。作为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规定，范畴言说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它们言说那个能够对存在者说出来的“最普遍之物”，即：存在状态或者存在。存在者之存在是依据陈述、判断、“思想”而被把握和理解的。这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的规定方式，也就是形而上学，是根据范畴来解释存在者的。


  因此，作为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本质的标识，我们就可以造出一个标题：存在与思想（Sein und Denken），或者更清晰地讲，存在状态与思想（Seiendheit und Denken）。这个表述表达出：存在是通过思想从存在者出发又向着存在者而被把握为存在者的“最普遍之物”的，而“思想”在此被理解为陈述性的言说。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者的思想，关于φύσει和τέχν[image: z213]ὄν即“自发地涌现出来的和被制作出来的在场者”意义上的存在者的思想，乃是关于作为存在状态的存在的哲学思想的主导线索。


  存在与思想这个标题也适合于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后者之所以获此名称，是因为它把理性主义推向极致，但又极少能够摆脱掉理性主义，正如每一种无神论都必定比有神论更多地忙碌于神。


  因为就尼采所谓“宇宙学价值”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对存在者整体的最高规定，所以，尼采也能谈论“范畴”。尼采把这些最高价值称为“范畴”而未作深入解释和论证，而且把范畴理解为理性范畴——这一事实表明：他是多么坚定地在形而上学轨道上进行思考。


  但是，是否尼采通过把这些范畴把握为价值就走出了形而上学轨道，并且有理由把自己称为“反形而上学家”?或者，是否尼采只是借此把形而上学带向其最后终点，并且因此本身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这些是我们还有待探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与对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的澄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6]


  在我们对A节结束句的文本解说中，我们有必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尼采在这里总结性地把人们用来解释存在者整体的三个范畴命名出来的方式。取代“意义”，他现在说“目的”；取代“整体性”和“系统化”，他现在说“统一性”；而且最关键的是，取代“真理”和“真实世界”，他现在直截了当地说“存在”。对于这里所用的所有概念和名称，尼采又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然而，对此我们不可大惊小怪。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笔记文字，并不是一本准备“公开出版”的书当中的一节，更不是一本教科书的一节，而是一位思想家与自己的对话。在这里，这位思想家没有与他的“自我”（Ich）和他的“个人”（Person）谈话，而是在与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谈话，而且是在那个已经在形而上学历史中被谈论的东西的区域里做这种谈话的。


  然而，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首先必须深入到形而上学区域中，才能正确地衡量这些话语的分量，这些话语的每一种变化及其概念表述的分量，才能有所思索地解读这个简单的文本。眼下我们只需留心一点：尼采把“真理”理解为理性范畴，把“真理”等同于“存在”。因为，只要“存在”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第一词语和最后词语，那么，尼采把“存在”与“真理”等同起来的做法就必定昭示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可以用来说明他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而关于虚无主义的经验就在这种基本立场中有其根源。


  



第7节 虚无主义与欧洲历史上的人


  A节那个结束句想说些什么呢?盖有三点：


  其一、以“目的”、“统一性”和“存在”等范畴，我们把一种价值安插到“世界”（即存在者整体）中了。


  其二、这些被安插在世界中的范畴“又被我们抽离掉了”。


  其三、在抽离掉这些范畴即价值之后，世界“现在”看起来是无价值的。


  用这个“现在”来描述的那个状态，决没有被看作最终的状态。这个“现在”并不是想说：从现在起，关键就在于世界的这种无价值状态和无价值外观了。固然，这节文字的标题简单地叫作“宇宙学价值的沦落”，而且对虚无主义的本质的第一个规定是：“最高价值的贬黜”。但是，我们眼下要解说的结束句不光是揭示出：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并不意味着终结；在这个结束句中，有另一种态度的语言在说话。说的是一种对价值的安插和一种对价值的抽离，即把价值安插到存在者大全中，以及把价值从存在者大全中抽离出来；这个大全可以说是自在地持存着的，允许这样一种对价值的安插和抽离。价值并不是自动地失效了；我们又从世界中把价值抽离掉了——那是我们从前安插到世界中的价值。我们积极地参与了这种价值设定和价值废黜。那么，这个“我们”是谁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虚无主义显然并不是在某处自在现成的价值的一种单纯的缓慢沉沦。它是我们对我们所设定的价值的一种废黜。然而，所谓“我们”，尼采指的是西方历史上的人。他并不是要说：这些把价值安插进去的同一种人又把价值抽离掉了；而是说：价值的安插者和抽离者乃是来自同一种西方历史的人。我们本身，尼采时代的当代代表，属于那些把从前安插进去的价值重新抽离掉的人。对以往最高价值的废黜并非起于一种单纯的对盲目摧毁和空洞更新的渴求。它起于一种需要和必然性，要赋予世界以那种意义，这种意义并没有把世界贬低为通向彼岸的一个单纯过道。一个世界应当生成，它使那个从自己的价值丰富性中展开其本质的人成为可能。但为此就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种贯通一种境况的穿越——在此境况中，世界看起来是无价值的，但同时也要求一种新的价值。这种贯通中间状态的穿越必须以最大可能的意识看透这个中间状态本身。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需认识到这个中间状态的起源，并且揭示出虚无主义的第一原因。惟从这种对中间状态的意识中，才产生出力求克服这种中间状态的决定性意志。


  尼采的阐述一开始，犹如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形成条件的列举，以及一种对虚无主义的过程的单纯描写。而现在，它听起来突然让人感到是一种对我们正在完成、其实必须完成的事情的言说。在所有这一切中，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一种对过去事件及其当代效应的历史学认识。某种悬临之物（Bevorstehendes）变得存亡攸关。这种才上路的东西包含着决断和使命。而后者的普遍特征被解释为把价值安插入世界和把价值抽离出世界。


  存在着不同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不只是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也不只是对这种价值的抽离。把这些价值安插入世界中，就已经是虚无主义了。价值的贬黜并没有终结于一种变得无价值的渐进过程，即价值像一注细流渗入泥沙那样逐渐变得无价值。虚无主义完成于对价值的抽离，完成于对价值的尽力消除。尼采想使我们弄清楚虚无主义的这种内在的本质丰富性。因此，B节必定会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坚定的态度。


  如果我们现在带着一道更为尖锐的目光再次来综观A节文字，我们也就能够认识到，尼采是以不同方式引入虚无主义的三个表面看来只是简单罗列起来的形成条件的。在A节第一段中，尼采的说法是原则性的：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登场”。在这里，尼采预先指出了虚无主义的可能性的基本条件，那就是：诸如一种“意义”这样的东西根本上被设定为人们所寻找的东西。


  在第二段中，尼采说道：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就登场了”。这里指出了一个决定性条件，它引导和控制着最高价值的现实动摇，使得一种具有围绕作用和接受作用的整体性，即一种“统一性”，被设定为意义；这种“统一性”通过人而发挥作用，并且确定和保障了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存在。


  在第三段中，尼采的说法是：“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还具备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形式”。这里是对一个即将到来之物的预见，在这个到来之物中，虚无主义才找到了它的完全本质。这就是对一个真实的、彼岸的自在世界的设定，把它设定为虚假的、此岸世界的目标和蓝本。


  第一段指出虚无主义之可能性的基本条件，第二段指出虚无主义的现实开端，第三段指出虚无主义的必然的本质完成。这样，虚无主义的历史才作为在其本质特征中的历史得到了完全“描述”。


  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压下那个前面已经有所触及的问题了，那就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历史是否以及如何也符合于那个历史性现实，即人们习惯于以历史学方式来加以论断的那个历史性现实。对此，尼采没有直接说些什么，正如他其实也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阐述标识为虚无主义的本质历史。在这里，一切都还是不确定的。不过，有迹象表明：尼采已经把这种“现实的”历史收入眼帘了，主要是在他讨论虚无主义的第三种形式的地方。


  所谓对“真实世界”的设定，即对相对于生成世界（作为一个完全虚假的世界）的“真实世界”的设定，尼采指的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及其后果，即尼采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整个后来的形而上学。至于“柏拉图主义”，尼采把它把握为一种“两个世界学说”：在这个尘世的、变化的、可为感官所达到的世界之上，有一个超感性的、不变的彼岸世界。后者是持续地持存着的、“存在着的”、因而真实的世界；前者则是虚假的世界。与此相应，尼采就把“真理”与“存在”等同起来。只要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作为红尘苦海只不过是一个通向彼岸永恒福乐的时间性过道，那么，尼采也就可以把整个基督教理解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两个世界学说）。


  如果虚无主义之形成和本质的条件的第三个形式指的是柏拉图哲学，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前柏拉图的哲学中为第一个和第二个形式寻找相应的历史性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巴门尼德的学说ἕν τὸ ὄν［存在者是一］中找到对存在者整体的一种“统一性”的设定。相反，对形成条件的第一个形式来说，因为它被视为虚无主义之可能性的基本条件，因而贯通和支配着整个虚无主义历史，所以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历史性证明了。不过，因为这一点根本上是适合于所有三个条件的，而且因为所有这三个条件尽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都在每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发挥作用，所以，试图以历史学方式证明上述三个条件的对应物的尝试，并不具有人们起初可能会要求的那种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A节不只是B节的一个前奏而已。


  



第8节 新的价值设定


  第12条B节全文如下：


  
    “假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何以我们不再能根据上述三个范畴来解释世界，而且按照这种洞察，世界对我们来说开始变得毫无价值了，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我们对这三个范畴的信仰来自何处。——让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可能解除对它们的信仰！如果我们贬黜了这三个范畴，那么，对于它们不能应用到宇宙大全上这一点的证明，就不再是对宇宙大全的价值贬黜的理由了。


    ——结果：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我们是根据与一个纯粹虚构的世界相联系的范畴来衡量世界的价值的。


    *


    ——最后结果：一切价值，直到现在我们试图用来首先使世界变得能够为我们所估价、而且恰恰因此（在它们被证明为不适用之后）最后使世界贬值的所有这些价值，从心理学上来推算，都是旨在保存和提高人的支配性构成物的特定功利性视角的结果；而且，它们只是错误地被投射到事物的本质之中的。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这始终还是人的夸张的幼稚性（hyperbolische Naivität）”。

  


  我们曾说过，这里有另一种语言在说话，当然，这种语言已经在A节中，特别是在它的结束句中有所透露了。现在不再说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登场”；不再谈论作为一种可以说只有以历史学方式才能发现的现象的虚无主义。现在，我们自身被纠缠到问题之中。因此，我们现在读到：“假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何以我们不再能……解释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我们也读到：“让我们来试试看……！”如果我们做了这种尝试，就会产生出一种全新的与“宇宙大全”的关系。于是才获得了历史的“结果”。这个“结果”在最后一段中被概括为“最后结果”。


  “结果”只出现在人们进行计算和清算的地方。实际上，尼采的思路作为虚无主义的思路，就是一种计算；他在最后一段中已经道出这是何种计算：“……所有这些价值，从心理学上来推算，都是……”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在于一种对价值的“心理学的”推算和清算，而在这种清算中，我们本身也一道被计算进去了。因为“以心理学方式”进行思考意味着：把一切都思考为强力意志的形态。从心理学上来推算，这就是说：根据价值来估计一切，根据基本价值即强力意志来清算各种价值——计算出：“价值”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根据强力意志来估计，因而能够被证明为有效的。


  在B节中所要求和促动的东西，乃是一种明确的、有意识的并且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辩护的尝试，即试图使以往最高价值贬值，把它们当作最高价值来废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决心，就是要认真对待那个中间状态，即对最高价值的贬黜（同时滞留于作为唯一现实性的此岸世界）而导致的那个中间状态，并且在这个历史性的状态中存在。虚无主义现在不再是一个仅仅在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面前、之外、甚或后面出现的历史性过程；虚无主义揭示自身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历史，这种历史把虚无主义的作用范围加给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我们已经为这种历史所要求了。我们处身于这种历史中，并不是处在一个无关紧要的空间中，我们可以在其中采取任意的立场和位置的空间。这种历史本身就是我们立身和行进的方式，我们存在的方式。对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进入废黜和颠覆的状态中。但是，甚至在颠覆中，关键问题也还在于那些应当规定存在者整体的价值；通过以往最高价值的沦落，在此时此地可通达的现实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虽然变得无价值了，但并没有消失，而毋宁说，作为通过以往价值的颠覆而需要新价值的东西，它更能发挥效力了。因此之故，对以往价值的废黜本身必然已经在通向一种对价值的重新设定的途中。通过对以往价值的废黜，从前完全属于此岸的世界成为唯一的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现在可以说处于此岸与彼岸的区分之外。因此，对以往最高价值的废黜造成了存在者整体的一种变化，以至于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还能谈论存在者和存在都成了问题。换言之，对价值的重新设定不再能够这样来进行：仅仅在以往最高价值的同一个位置上——固然它在此间已经空了出来——把新价值设定起来。


  随着最高价值的沦丧，“高位”、“高度”和“彼岸”同时也沦丧了，价值得以在其中被设定起来的以往那个位置也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价值设定本身必须成为另一种方式。因为，甚至新价值应当为之而成为价值的那个东西，在彼岸沦丧之后也不再是此岸的东西了。但这就意味着：价值成其为价值的方式，价值的本质，必须转变了。这种隐含在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背后的具有根本性颠覆作用的转变表现在：一个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成为必需的。但因为对最高价值的贬值是一种对以往价值的废黜，一种从清晰地意识到的现象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有意识的废黜，所以，新的价值设定必定在一种新的和提升了的意识（计算）中有其根源。


  因此，只有当一种关于价值之本质和价值评估的条件的新认识苏醒和扩展开来，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才能发挥效力。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必须根据人们自己对价值本质和价值设定的意识的至高认识状态（Bewuβtheit）来完成和设置。在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新的价值设定中，以往价值的沦落才得以完成。


  通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虚无主义才成为古典的。这种虚无主义的特色是对价值之起源和必然性的认识，以及与此相随地，一种对以往价值的本质的洞察。在这里，价值思想和价值设定才达到自身；这不光是由于一种本能的行为同时也认识自身，也附带地观察自身，而是由于这种认识状态也一道成为总体行为的一个本质环节和一种驱动力。我们以多义的“本能”一词所指称的东西，现在不光也还被意识为一个从前无意识的东西；认识状态、“心理学的推算”和计算现在成了真正的“本能”。


  在B节中，虚无主义被经验为中间状态，被弄成思想和行动的尺度；而第12节的末段则达到了古典虚无主义的位置。“最后结果”被算出来了，在其中，存在者整体重新被清算，关于价值和价值设定的本质的知识毫无掩饰地被表达出来。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末段的主句：


  
    “……所有这些价值，从心理学上来推算，都是旨在保存和提高人的支配性构成物的特定功利性视角的结果；而且，它们只是错误地被投射到事物的本质之中的。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这始终还是人的夸张的幼稚性”。

  


  这里已经道出：价值的本质在“支配性构成物”中有其基础。价值本质上是与“支配”（Herrschaft）相联系的。支配乃是强力的在强力中存在。[27]价值与强力意志相联系，依赖于作为强力的真正本质的强力意志。以往最高价值的不真实和无根基并不在于这些价值本身，并不在于它们的内容，也并不在于：在其中，有一种意义被寻找，有一种统一性被设定，有一个真实之物被确定起来。尼采看到，这种不真实在于：这些价值被迁移到一个“自在地存在着的”区域中，在这个区域范畴内并且从这个区域而来，它们应该具有自在而无条件的有效性；而实际上，只有在强力意志的一种特定方式中，它们才具有自己的起源和有效范围。


  现在，如果我们从第12条笔记的末段回到它的标题“宇宙学价值的沦落”来思考，那就显而易见：只有当我们预先把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理解为历史，也就是说，同时积极地把这种虚无主义理解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准备阶段，而且做得如此坚定，以至于我们恰恰没有把极端的虚无主义经验为完全的没落，而是把它经验为一种向新的此在条件的过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个标题才是吻合于整则笔记的。在与第12条差不多同时候作的一则笔记中，尼采记录了这样一种对虚无主义的本质的总体认识：


  
    “总体认识。——事实上，任何伟大的增长也都会导致一种巨大的碎裂和消逝：痛苦、没落的征兆属于巨大进展的时代；每一种有益而强大的人类运动同时也一道创造出一种虚无主义运动。或许，一种重要的和最本质性的增长的标志，向新的此在条件过渡的标志就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即本真的虚无主义，诞生了。这一点我已经把握住了”。（《强力意志》，第112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

  


  在同一时期还有如下笔记：


  
    “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28]较高级的人是非人和超人。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人的每一次向伟大和崇高的增长，他也就向着幽深和恐怖生长：要是没有另一方，人们也就不会意愿这一方——或者毋宁说，人们越是彻底地要求这一方，也就越彻底地得到另一方”。（《强力意志》，第1027条）

  


  



第9节 作为历史的虚无主义


  根据我们对《强力意志》第12条的初步解说，思索和考虑尼采的欧洲虚无主义概念的真正任务就获得了更高的确定性。我们在沉思的开头只是粗略地先行道出的东西，现在为了真正地探讨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可以集中到两个问题方向上。我们用下面的话把这两个问题方向确定下来：


  首先，从尼采出发来看，虚无主义乃是以往最高价值之贬黜的历史，后者乃是一种向着对以往所有价值的重估的过渡，而这种重估就在于发现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这个原则被尼采认作强力意志。


  其次，尼采唯一地是从价值思想出发来把握虚无主义的上述本质的，唯在这种形态中，虚无主义的这个本质才成为批判工作的对象和一种致力于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的对象。但因为价值设定的原则在强力意志中，所以，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通过一种向其古典形式的完成）就展开为一种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的解释。新的价值设定乃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


  对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我们是在双重意义上来理解的，因为其中出现的第二格具有宾语第二格和主语第二格的双重意义。[29]一方面，尼采的形而上学是那样一种形而上学，它作为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以强力意志为其“客体”，因为强力意志构成存在者整体的总体特征。但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强力意志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规定。作为这种本质规定，强力意志是人对那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的烙印和铸造的基础，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因此，另一方面，尼采的形而上学是那样一种形而上学，在其中，强力意志得以达到支配地位。这种形而上学本身属于强力意志的强力领域，是强力意志的条件之一。强力意志是一种完全由价值所支配的形而上学的客体和主体。在这种清晰的意义上，“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是模棱两可的。


  当务之急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把虚无主义把握为价值设定的历史。“价值设定”这个名称，我们在此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使用的。它包括：对最高价值的设定、对最高价值的贬黜（作为对它们的废除）、对最高价值的重估（作为对它们的重新设定）。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方向。虚无主义是一种历史。这不只是说：我们所谓的虚无主义“有”一种“历史”，因为它的时间性过程是可以通过历史学方式来探讨的。虚无主义是（ist）历史。在尼采意义上，虚无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历史的本质，因为它共同决定了各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及其关系的法则。但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乃是被我们认作世界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的东西的基础和领域。虚无主义规定着这种历史的历史性。因此，为了领会虚无主义的本质，通过对几个世纪的虚无主义历史的叙述以及对虚无主义各个形态的描绘，我们是少有成果的。首先，一切都必须集中到对作为历史之法则的虚无主义的认识。如果人们从对最高价值的贬黜出发来考虑，想把这种历史把握为“沉沦”（Verfall），那么，虚无主义就不是这种沉沦的原因，而是它的内在逻辑，即：那种发生法则，它超出一种单纯的沉沦，从而也已经超越沉沦而向外指引。因此之故，对虚无主义的本质的洞识并不在于对那些可以在历史学上表现出虚无主义特性的现象的认识——它依据于一种对各个步骤、过渡阶段和中间状态的把握，从开始的贬黜直到必然的重估。


  如果最高价值被贬黜，形成了那样一种经验，即：世界决不与我们在理想中对它的看法相符合；如果竟产生了那样一种情绪，即：一切都完全败坏了，一切都归于空无，这个世界因此是所有世界中最糟糕的，是一种“pessimum”［最恶劣之物］，那就会出现人们在现代习惯于称之为“悲观主义”的态度，即这样一种信仰：在这个最糟糕的世界中，生命是不值得经受和肯定的（叔本华）。


  因此，尼采也明确地把“悲观主义”（《强力意志》，第9条）称为“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参看《强力意志》，第37条：“悲观主义向虚无主义的发展”）。但与虚无主义一样，悲观主义也是模棱两可的。有一种来自强者的和作为强者的悲观主义；但也有来自弱者的和作为弱者的悲观主义。前者决不自欺，直面危险，不愿任何掩饰：它清醒地看到那些导致一种危险的力量和强力；但它也认识到那些不顾一切地保障一种对事物的控制的条件。因此，强者的悲观主义就在“分析论”（Analytik）中有其位置。所谓“分析论”，尼采不是指一种作为破解和粉碎的分解，而是指对“存在”之物的解析，是一种对存在者为何如其所是地存在的原因的显示。与之相反，作为软弱和没落的悲观主义往往却只看到阴暗面，为一切提供一个失败的原因，并且自以为是一种能预见一切未来结局的态度。弱者的悲观主义力求“通晓”一切，力求以历史学方式去说明一切，为一切作辩解，并且承认一切。对于发生的一切事件，它都立即为它们找到过去出现过的对应事件。作为没落的悲观主义托庇于“历史主义”（参看《强力意志》，第10条）。在“分析论”中有其强大力量的悲观主义，与陷入“历史主义”的悲观主义，两者是极端地对立的。存在着不同的“悲观主义”。因此，通过悲观主义及其模棱两可性，“极端”得以显露出来，得以获得优势。由此，那个造成对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的“中间状态”就变得更为清晰和更为紧迫了。


  从一个角度看，显而易见，以往价值的实现是达不到的，世界看来是毫无价值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价值评估在强力意志中的起源的分析意识操纵着对新的价值评估的源泉的探索目光，尽管世界并不就因此提高了价值。然而，鉴于对以往价值的有效性的动摇，人们同样蛮可以作出一种尝试，依然抓住它们的“位置”，重新以新的理想来充填这个旧位置，即超感性领域。按照尼采的描述，这就是——举例说来——“普世幸福学说”（Weltbeglückungslehren）和“社会主义”所做的事情，同样也是在“瓦格纳音乐”、基督教“理想”那里发生的事情，而且在那里，“人们已经抛弃了基督教的教条形式”（《强力意志》，第1021条）。于是就出现了“不完全的虚无主义”：


  
    “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它的各种形式：我们就生活于其中。

  


  没有重估以往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此类尝试会事与愿违，使问题更尖锐化”。（《强力意志》，第28条）


  这就更清楚了，何以完全的、完成了的虚无主义包含着“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以及一种独特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如何先行于这种重估并且伴随着这种重估。在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中，以往的价值被废黜掉了，新的价值尚未被设定起来；这样一种状态的依据就在于：决没有自在的真理，但仍然有真理存在。不过，真理总是必须重新得到规定。通过“分析论”，已经唤起了下面这样一种猜度，即：作为对某个有效的和决定性的东西的要求，“求真理的意志”乃是一种强力要求（Machtanspruch），而且作为这样一种强力要求，它只有通过强力意志并且作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而得到辩护。上面所讲的中间状态就是“极端的虚无主义”，后者明确地认识和表达出一点：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在的真理。这种虚无主义又是模棱两可的：


  
    “A、虚无主义作为提高了的精神强力的标志：积极的虚无主义。


    B、虚无主义作为精神强力的衰退和下降：消极的虚无主义”。（《强力意志》，第22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

  


  消极的虚无主义说：算了吧，没有什么自在的真理。对它来说，这就意味着：根本就没有真理。与之相反，积极的虚无主义却着手根据使一切获得可规定性和规定性的东西来规定真理及其本质。积极的虚无主义把真理认作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认作一种具有特定等级的价值。


  如果强力意志此外还被明确地经验为真理之可能性的基础，如果真理被理解和被刻画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功能（即作为公正），那么，极端的虚无主义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就转变为古典虚无主义了。但是，因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已经把强力意志当作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来认识和承认，所以，对它来说，一般虚无主义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沉思冥想”（Betrachtsamkeit）（《强力意志》，第24条），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判断的“否定”（Nein），而是对行动的“否定”，诸如：“人们阻碍……”；“人们毁灭……”。人们并非只是把某物视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人们消除它，人们颠覆它，创造出一个自由的领域。因此之故，古典的虚无主义本身就是“至高权能的理想”（《强力意志》，第14条）。


  这种虚无主义从以往“生命”中脱颖而出，“为一种新秩序”创造了轨道，并且还赋予垂死之物以一种“对终结的要求”。以这样一种方式，这种虚无主义就作了彻底清理，同时为新的可能性设置了空间。因此，有鉴于这样一种创造出空间、把一切存在者置入自由领域的虚无主义，一种全新的价值设定的虚无主义，尼采就来谈论“绽出的虚无主义”（ekstatischer Nihilismus）（《强力意志》，第1055条）。由于古典的—绽出的、极端的—积极的虚无主义除自身之外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也不承认任何高于自身的尺度，所以，这种古典的—绽出的虚无主义可能就是“一种神性的思想方式”（《强力意志》，第15条）。[30]在这样一个形态中，虚无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无力的“对虚无的渴望”（《强力意志》，第1029条），而是恰恰相反（参看《强力意志》，第1010条，第1023条，第1025条）。于是就显示出虚无主义的具有自身结构的本质丰富性：虚无主义的模棱两可的预备形式（悲观主义）、不完全的虚无主义、极端的虚无主义、积极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积极的-极端的虚无主义（作为绽出的-古典的虚无主义）。


  何时、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不论是否已经被认识到——虚无主义的上述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起支配作用，或者，是否所有这些方式同时起支配作用，并且导致一个时代的一种完全模糊的历史性状态?这些问题向来只有根据一种行动和沉思的处境才能提出来，在这里也是必须提出来的。在我们看来，指出虚无主义的这些犬牙交错的方式，就足以说明虚无主义的本质的运动及其历史特征，同时也足以重新提醒我们：所谓虚无主义，并非仅仅是指某个当前之物，或者尼采那个时代的“当代之物”。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指示着这样一个历史性运动，一个早就在我们背后走来、而且超越我们远远地向前伸展的历史性运动。


  



第10节 价值设定与强力意志


  然而，被尼采看作价值设定之历史的虚无主义，只有当价值设定本身在其本质中、在此亦即在其形而上学必然性中已经得到认识之际，才能够得到把握。因此，我们的思索的主要重点就要转移到上面讲的第二个问题域上了。


  这个问题域的主导命题是：尼采唯一地是根据价值思想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起源、展开和克服的。价值之思属于那种被规定为强力意志的现实性。价值思想[31]乃是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一个必然要素。


  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性的本质基础在哪里呢?换种问法，价值思想的“形而上学”起源何在?如果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因此言说着存在者之存在，那么，价值之思起源于何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解释呢?我们的回答是：起源于那种通过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对存在者整体的规定。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可是，如果这种存在者解释并非作为任意专横的意见而仅仅产生于偏执的尼采先生的头脑里，那么，这种解释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假如在这样一种世界解释中，尼采必然仅仅言说了那个东西，即漫长的西方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在其最隐蔽的进程中所追逐的那个东西，那么，对作为强力意志的世界的筹划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在西方形而上学中本质性地现身和起支配作用的是什么，以至于它最终成为一种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


  如此追问之际，我们就摆脱了那种表面看来只是报道和解释的做法，而走向一种与尼采形而上学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了。假定尼采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那么，只有在这种与尼采形而上学的争辩关涉到西方形而上学整体时，它才是一种适当的争辩。


  在一种与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争辩中，关键不在于对某个“观点”提出另一个相反的“观点”，用另一种“立场”来驳斥一种“立场”。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而非本质性的。对我们来说，争辩并不意味着：自以为是的“论战”和沾沾自喜的“批判”。争辩在此意指对那种有待决断的真理的沉思，这种决断并不是由我们作出的，而是由存在本身作为存在之历史为我们的历史作出的。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是：要么坚持“观点”和“立场”——在此我们也得把所谓“立场中立”归入“立场”——，要么相反地，与一切立场和观点之类的东西决裂，告别一切流行的意见和观念，以便唯一地投身于一种原始的知识（Wissen）。


  早在我们对虚无主义的最初解释中，我们就已经不满于下面这一点：“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和概念指的是一种存在思想，但尼采却完全是从价值思想出发来把握虚无主义的。尽管自古以来，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问题就是一切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但形而上学当中的价值思想却只是新近才流行起来的，并且只是通过尼采才明确地达到统治地位的，结果，形而上学由此取得了一种向其本质之完成的决定性转折。


  部分地受尼采的影响，[32]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学院哲学成了一种“价值哲学”和“价值现象学”。价值本身显现为自在之物，后者被人们安排到“体系”中。尽管有对尼采哲学的无声拒绝，但人们还是在尼采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搜索这样一些自在价值，进而比尼采这个“非科学的诗人哲学家”“更科学地”把这些价值组合为一种“价值伦理学”。


  当我们在此讨论哲学中的价值思想时，我们唯一地是指尼采的形而上学。在世纪之交，新康德主义的一个学派（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这两个名字相联系）[33]，在狭义的和学院的意义上被称为“价值哲学”。这个学派的不朽功绩并不是“价值哲学”，而是它在那个时代值得注意的态度，即：面对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和“生物学”（它们被认为是根本的和唯一的“哲学”）的侵入，还保存和传承了关于哲学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知识的一个踪迹。不过，这样一种在好的意义上“传统的”态度，确实又阻碍“价值哲学”去深思价值思想的形而上学本质，也就是说，它阻碍“价值哲学”真正严肃地对待虚无主义。人们以为通过向康德哲学的返回就能够摆脱虚无主义了；但实际上，这种返回只不过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回避，是放弃对那个被虚无主义掩盖起来的深渊的洞察。


  如果说尼采哲学实施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如果在尼采哲学中，价值思想首次比落伍的“价值哲学”更原始地成为决定性的，那么，这种价值思想就不可能是偶然的，不可能是从外部侵入到形而上学中的。关于形而上学中价值思想的起源的问题以同样方式成为关于价值之本质的问题，也成为关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问题。就形而上学已经达到其完成而言，我们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决断问题，要决定什么规定了哲学的必然性，什么为哲学提供了基础。


  价值思想来自何处?那种根据价值来评估一切、把自身理解为一种价值评估并且以一种新的价值设定为己任的思想来自何处?尼采本人已经提出了关于价值思想之来源的问题，也已经对之作了解答。我们只需回忆一下他在前述第12条中的思路。在那里，在B节中，尼采确实明确地问：我们对宇宙学上的价值的信仰来自何处?回答是：来自人的意志，即人要为自己谋得一种价值的意志。但如果人所归属的世界本身并不具有某种价值、某种意义和目的、某种统一性和真理性，如果人并不隶属于某个“理想”，那么，他如何能为自己谋得一种价值呢?第12条的末段已经十分清晰地道出了价值设定与强力意志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指出该段文字，我们还没有明确地把握住这种联系。然而，我们可以猜测：如果对价值的重估要求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意识，因而也要求有一种关于价值之情况的知识，那么，尼采就必定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这种内在联系。


  每一种价值设定，恰恰也包括使一种价值重估得以实施的新的价值设定，必定是与强力意志相联系的。在《强力意志》第14条第一个句子中，尼采道出了这种联系：


  
    “价值及其变化与价值设定者的强力之增长相关”。

  


  根据开头给出的对强力意志的本质规定，所谓“强力之增长”无非是指强力的自身强势作用（Sichübermächtigen）意义上的强力之提高。


  但这里也蕴含着强力的本质。上面这个句子因此就意味着：价值及其变化，也即价值设定——无论是贬值还是重估，或者对价值的重新设定——都取决于强力意志的各种特性，而强力意志本身规定着在其人类存在的特性中的价值设定者，即人。价值来自价值设定；价值设定吻合于强力意志。可是，强力意志在何种意义上以及为什么是设定着价值的呢?尼采理解的“价值”是什么?


  在遗稿编辑方面十分混乱的《强力意志》一书的第715条笔记（作于1888年），是尼采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


  
    “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

  


  据此看来，“价值”乃是一个“观点”。“价值”甚至“本质上”就是“对……而言的观点”（参看《强力意志》，第715条）。我们还没有追问，价值是对什么而言的观点；我们首先要来思量一下，“价值”一般地是“观点”——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一旦被收入眼帘后就是一个对某种观看（Sehen）而言的透视中心点，而且是对一种已经指向某物的观看而言的。这样一种对某物的指向乃是一种对某物的预计，[34]一种必须估计到他物的对某物的预计（Rechnen）。我们因此也立即把“价值”与一种“多少”和“如此之多”关联起来，与数量和数字关联起来。所以，“价值”与一种“数字表和尺度表”相关联（《强力意志》，第710条）。剩下的问题只是：增加与减少的尺度表本身与什么相联系?


  通过把“价值”刻画为一种“观点”，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对尼采的价值概念来说本质性的东西：作为观点，价值向来是由观看设定起来的；通过这种设定，对于“对某物的指向”来说，价值首先成为一个“点”（Punkt），一个包含在这种“对某物的指向”的视线中的“点”。可见，价值并不是某种预先自在地现成的东西，以至于它们偶尔也能够成为观点。尼采思想有足够的清晰性和敞开性，足以提醒我们，观点只有通过对这种观看的“指点”（Punktation）才被“指点”（punktiert）为这样一种观点。有效之物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自在的价值；相反，价值之所以是价值，是因为它有效。它就是这样通过一种对某物的指向而被设定起来的，而这个某物通过这种指向才获得了人们能估计、因而有效的东西的特征。


  一旦价值思想已经出现，也就必须承认：价值唯在被计算时才“存在”，就像“客体”唯对某个“主体”而言才存在。谈论“自在价值”，这要么是一种无思想状态，要么是一种伪造，要么是两者兼备。按其本质来讲，“价值”乃是“观点”。观点唯对一种有所指点并且必须根据“点”来计算的观看而言才存在。


  但是，与作为透视中心点的价值一道被收入眼帘的是什么呢?我们向来对之进行估计的东西是什么呢?计算本质上指向什么?尼采说：“‘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由于我们预计着某物，我们就必定总是估计到这个东西，即保存和提高所依赖的东西，推动或者阻碍保存的东西，提供或者拒绝提高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必定估计到起限定作用的东西。根据上面讲的这一切，我们就可以猜测：保存和提高指的是强力的保存和强力的提高。强力就是这个“某物”（Etwas），可以说是关键的“事物”（Ding），后者的保存和提高是有条件的。


  “价值”乃是强力本身必须估计到的条件。对强力之提高的预计，对各个强力等级的强势作用的预计，乃是强力意志的本质。“价值”首先是强力意志看到的提高之条件。强力意志作为对自身的强势作用决不是一种静止状态。


  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强力意志乃是表示“生成”这个磨损了的和空洞无物的名称的更丰富的名词。因此，尼采说：“在生成范围内……，‘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但是，在对作为条件的价值的本质规定中，尚未规定的是价值限定什么，价值使何种事物成为一个“事物”（Ding）——如果我们在此是在“某物”（etwas）这个十分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事物”一词，而这种宽泛的意义并没有迫使我们想到确实可握的事物和对象。[35]但价值所限定的东西却是强力意志。确实如此。只不过，作为“现实”的基本特征，强力意志并不像它的名称已经表达出来的那样，是某个简单的东西。并非偶然地，尼采说，“价值”是向来得到考虑的“保存、提高的条件”。在现实中，人们同样必然地要处理保存与提高；因为为了强力意志作为强势作用能够超越某个等级，这个等级不仅必须被达到，而且也必须内在地、甚至强有力地被把握住。要不然，强势作用就不可能是一种强势作用了。只有本身已经具有某个固定的持存性和立足点的东西才能“想”到提高。一个等级首先必须在自身中成为牢固的，才可能在它上面建立其他等级。


  可见，对具有强力意志特征的现实来说，就需要那些价值来确保它的持存性和持续性。但同样必然地，它也需要这样一些条件，它们保证了现实之物（生命体）的一种自身超出、一种抬高；它需要作为提高之条件的价值。


  因此，按其最内在的本质来看，强力意志必须总是同时设定着保存的价值与提高的价值。强力意志必须从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展望，向外观看，并且在如此观看之际指点着视点，即：设定价值。价值设定包含着这种对观点的展望。[36]强力意志的这种展望和洞见因素，尼采称之为强力意志的“透视”特征。照此看来，强力意志在自身中就是：对更多强力的指向；对……的指向乃是强力意志所包含的观看和洞见轨道，即：透视角度（die Per-spektive）。因此，在被我们用作指导线索的《强力意志》第12条末段中，尼采说：“……所有这些价值，从心理学上来推算，都是特定视角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说：所有这些价值作为价值都是某种特定强力意志的特定视界的特定观点。而只要每个现实之物都是通过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而成为现实之物的，则每个个别存在者就包含着一个向来个别的“透视角度”。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透视性的。我们所谓的现实性是由它的透视特征决定的。唯有当我们不断考虑到这个透视特征，我们才能在尼采形而上学范围内思考真正“存在者”。


  以存在者的透视特征，尼采只是道出了自莱布尼茨以来构成形而上学的一个隐蔽的基本特征的东西。


  在莱布尼茨看来，任何存在者都是由perceptio［知觉］和appetitus［欲望］规定的，是由表象性的欲望规定的；这种表象性的欲望力求把存在者整体表象（vor-stellen）、“再现”（repräsentieren）出来，并且力求首先仅仅在这种repraesentatio［再现、表象］中、作为这种repraesentatio［再现、表象］而存在。这种表象向来具有莱布尼茨所谓的point de vue，即观—点（Gesichts-punkt）。[37]因此，尼采也说：“透视主义”（存在者的透视机制）乃是这样一个东西，“借助于它，每一个力量中心——而不光是人类——都从自身出发来构造其余的全部世界，这就是说，凭藉自身的力量来测度、触摸、赋形……”（《强力意志》，第636条；作于1888年。参看《全集》，第十四卷，第13页；作于1884-1885年：“谁若想跳出这个透视世界，就会走向毁灭”。）


  但是，莱布尼茨还没有把这些观点思考为价值。价值之思还没有如此本质性和如此明确，使得价值可以被看作透视的观点。


  在其现实性方面通过强力意志而得到规定的现实之物，始终是透视与价值设定的一种紧密交织，一个“复合种类”的构成物。但这乃是因为强力意志本身具有复合的本质。我们应当再次考察一下强力意志之本质的复合统一性。


  如果强力的本质是求更多强力的意志，如果强力因此作为强势作用而起强力作用，那么，强力就既包含着作为各个强力等级被克服掉的东西，同时也包含着某个进行克服的东西。有待克服的东西，只有当它设定一种阻力并且是一个保持和保存自己的持久和稳固的东西时，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东西。与之相反，克服者需要一种向更高强力等级超越的能力，要求提高的可能性。在强势作用的本质中包含着保存和提高的必然交织。强力的本质本身就是某种交织起来的东西。如此被规定的现实之物既是持存的又是非持存的。它的持存性因此向来是一种相对的持存性。所以，尼采说：“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在这些构成物中，聚集着强力意志的生产，而强力意志的本质就在于能够主宰和能够命令。因此，尼采也把这些构成物简称为“支配性构成物”或者“支配中心”（第715条）：


  
    “‘价值’本质上乃是对于这些支配中心的增加或者减少而言的观点”。

  


  在这个规定中表达出：作为提高和保存的条件，价值始终是与强力的增长和衰退意义上的“生成”相联系的。无论在哪个角度上讲，价值首先都不是某种“自为的”东西，只是偶尔与强力意志联系起来的“自为的”东西。惟作为起限定作用的、并且因而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使自身成为可能的东西，价值才成其所是，也即才是条件。因此，它们为评估一种支配性构成物的强力程度以及它的增减方向提供了一个尺度。当尼采在《强力意志》第12条（末段）中说价值是“旨在保存和提高人的支配性构成物的特定功利性视角的结果”时，这里的功用和功利性是在与强力的唯一联系中被理解的。“价值”本质上是功用价值（Nutzwert）；但是，“功用”在此必须与强力之保存的条件等同起来，而这始终就是说，必须与强力之提高的条件等同起来。根据其本质来看，价值乃是条件，因而决不是一个无条件的东西。


  价值乃是生成范围内的“支配性构成物”的条件；这就是说，是现实性整体（它的基本特征是强力意志）范围内的“支配性构成物”的条件。支配性构成物是强力意志的形态。尼采不仅常常把这些支配性构成物的条件称为“价值”，而且也把支配性构成物本身称为“价值”。这是有道理的。科学、艺术、国家、宗教、文化被视为价值，因为它们是条件，正是借助于这些条件，作为唯一现实之物的生成者的秩序得以实现。这些价值本身作为强力之构成物，又设定着它们本己的持存保障和展开的特定条件。但是，生成本身，亦即现实整体，“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点根据现在给出的对价值的本质规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存在者整体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还能成为这个整体的条件。所缺失的是它（即生成整体）的衡量尺度。“世界的总体价值是不可贬降的，因此，哲学的悲观主义归于滑稽”（《强力意志》，第708条；作于1887-1888年）。


  当尼采说存在者整体“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时，他并不是要作出一个关于世界的轻蔑判断。他只是想避开任何对整体的价值评估（作为对它的本质的误解）。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看，他所谓“存在者整体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乃是对下述信仰的鲜明拒绝：“价值”乃是某个自在的东西，它飘浮于存在者整体之上并且对这个整体有效。存在者整体是无价值的，这意思就是说：存在者整体处于任何评价之外，因为通过评价，这个整体的和无条件的东西就会仅仅被弄成一个依赖于部分和条件的东西，而部分和条件又只有根据整体才成其所是。生成着的世界作为强力意志乃是无条件的东西。唯有在生成范围内，惟有关联于个别的强力构成物，惟有通过后者并且为了后者而被设定之后，才有条件，也就是强力量的保存和提高的观点，即价值。那么，难道价值源起于强力意志?确实如此。但是，倘若我们现在又想对价值作这样一种理解，仿佛它们是与强力意志“并列”的某个东西，仿佛首先有强力意志，而强力意志进而还设定“价值”，那些偶尔能为强力意志效力的“价值”，那么，我们就重又想错了。作为强力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价值只是作为有条件者而存在的，只是为这个无条件者（即强力意志）所限定的东西。价值本质上乃是受限定的条件。


  但显而易见，只有当价值本身具有强力特征，因而表现出适合于那种对强力之提高的预计的强力量（Macht-Quanten）（根据强力意志的有意识的实行），这时候，价值才能够成为强力意志的条件。因此，作为强力之提高和强力之保存的条件，价值本质上是与人相关联的。它们作为观点已经被纳入人的视角之中了。所以，尼采说（《强力意志》，第713条；作于1888年）：


  
    “价值乃是人能够吞食的最高的强力量——是人，而不是人类！人类更多地还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标。关键在于这个类型：人类只是试验材料，是败类的巨大剩余：一片废墟”。

  


  价值始终是由强力意志来设定和度量的强力量。


  只要强力意志展望着保存和提高的观点，则强力意志与价值设定就是同一个东西。因此，价值设定不能作为某种与强力意志不同的东西而被归结为强力意志。对价值和价值设定的本质的澄清仅仅得出一种对强力意志的刻画。当我们表明价值设定与强力意志的内在归属性时，我们根本没有回答关于价值思想的起源和价值的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被置回到关于强力意志的本质起源的问题上了。为什么强力意志本身是设定着价值的?为什么与强力意志思想一道，形而上学中的价值思想也成为支配性的了?形而上学如何以及为什么变成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


  



第11节 尼采的历史解说中的主体性


  为了综观这些问题的范围，我们必须思量一下：形而上学中价值思想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什么。首先，这种支配地位导致以下事实：尼采把未来形而上学的任务把握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同时，在没有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的情况下，价值思想的支配地位把下面这一点假定为不言自明的，即：所有以往的形而上学（历史性地先行于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所有形而上学）也都是——尽管只是不曾明言地——这样一种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尼采把整个西方哲学都理解为一种价值思想和一种对价值的估计，都理解为价值设定。存在、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解释为强力意志。不知不觉地而且清楚明白地，在尼采的所有著作和笔记中，形而上学历史都是根据价值思想表现出来的。


  我们会简单地忽略上面这个事实，或者会把他这种对形而上学历史的解释看作一种最切近于尼采的关于哲学史的历史学观点。这样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就只是一个与其他观点并列的历史学观点了。因此，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进程中，学院历史学时而在康德哲学或者黑格尔哲学的视界内、时而在中世纪哲学的视界内来表象哲学史；当然，更为经常地，它是在这样一个视界内来表象哲学史的，这个视界通过对殊为不同的哲学学说的混合，伪装出一种使一切谜团都从思想史上烟消云散的广泛性和普遍有效性。


  但是，尼采是根据强力意志的视界来解释形而上学历史的，这一点却缘于他的形而上学思想，而绝不只是以历史学方式事后把自己的观点添加到从前思想家的学说当中。而毋宁说，作为对以往形而上学的重估性态度，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预先在评价和价值思想意义上对以往形而上学作了规定。一切争辩都是基于已经确定的、取消一切探讨的解释来进行的。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不仅仅限于把对立于以往价值的新价值设定起来。它使迄今为止向来在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中所思所言的一切都根据价值思想表现出来。因为甚至历史的本质也是通过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规定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及其与强力意志的最内在联系的学说中就可以认识到。历史学的任何方式始终只是一种已经被设定的对历史的本质规定的后果。


  因此，尼采来谈论作为“最高价值”的统一性、整体性、真理性，仿佛这是世界上最不言自明的事情了。这些东西应当是“价值”，这一点不只是尼采的事后解释。它乃是“重估”本身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因为正确地看来，尼采所实行的重估的要义并不在于：他把新价值设定起来，以取代以往的最高价值；而倒是在于：他干脆就把“存在”、“目的”、“真理”之类把握为价值，而且仅仅把握为价值。尼采的“重-估”（Um-wertung）根本上是根据价值对一切存在者规定的重思（Umdenken）。在上面讨论过的《强力意志》第12条中，尼采也把“目的”、“统一性”、“整体性”、“真理”、“存在”称为“理性范畴”。无论如何，对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来说，它们是“理性范畴”。甚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而且首先是对他来说，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规定同样也是范畴，尽管不是“理性范畴”——假如“理性”在这里就像在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一样，被理解为主体性的本质的话。因此，如果尼采讨论的是一些被他理解为“宇宙学价值”的存在者之规定，那么，在其中说话的就是现代形而上学对作为理性范畴的存在者之存在的规定性的解释。不过，这种现代解释又一次为尼采所改变了，以至于理性范畴现在表现为最高价值。这样一种对存在者之存在规定的解释，这种在最新时代和最后的形而上学中产生的解释，被追溯到希腊哲学那里，因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都表现为价值设定的历史。那些从前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并没有在它们固有的真理中得到表达。它们讲的是那种被理解为价值设定的强力意志哲学的语言。


  再者，如果我们来思量一下对价值设定与强力意志的本质共属性的证明，那就显而易见：尼采基于价值思想对一切形而上学的解释植根于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的基本规定。强力意志这个名称乃是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词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康德，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笛卡尔，无论是中世纪思想还是古希腊思想，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无论是巴门尼德还是赫拉克利特，都不知道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所以，如果在价值设定的视界内来看待形而上学本身及其整个历史，那么，这种历史由此就进入一个片面的视角中，而由这个视角引导的历史学考察就成为不真实的。


  但是，竟有一种不片面的、而是全面的历史考察吗?难道每个时代都不是必须根据它自身的视界来看待和解释过去吗?每个时代的给定视界愈是明确地起指导作用，它的历史学认识不就愈加“鲜活生动”么?难道不正是尼采在其早期著作之一《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篇“论历史学对生命的利与弊”中，[38]极其透彻地要求和论证了下面这一点：历史学必须效力于“生命”以及为什么必须效力于“生命”，而只有当历史学预先从一种所谓的历史学上的“自在客观性”的假象那里摆脱出来时，它才能效力于“生命”?


  若是这样，那么，当我们指出尼采基于他自己的问题提法把形而上学历史解释为一种价值设定的历史时，我们的这个说明几乎难以充当一种反驳和怀疑，因为它只是证明了他的历史性思想的纯真性。甚至有可能，通过尼采基于价值思想对形而上学的解释，以往的形而上学被“更好地理解”了，胜于它向来能做的对自身的理解；因为尼采这种解释首先给予形而上学以词语，让它去言说它想说、但还不能说的东西。倘若情形如此，那么，尼采对作为最高价值以及一般地作为“价值”的范畴和理性范畴的理解，就不会是一种对历史性现实的扭曲，而倒是把从前的形而上学价值释放出来，使之获得它们真正的创造性内容，或者实际上就是对从前的形而上学价值的一种丰富。最后，倘若尼采对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解的基础，即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的解释，完全活动在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轨道上面，并且把后者的基本思想带向完成，那么，尼采的“历史图景”就会在任何角度上都是完全合理的，就会被证明为唯一可能的和必然的。而在此情形下，也就不会再有对下列命题的回避：西方思想的历史是作为最高价值的贬黜而运行的，按照这样一种价值的虚无化和目标的沦丧，西方思想的历史就是“虚无主义”，而且必定是“虚无主义”。


  从上述思索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尼采把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价值设定、价值设定从强力意志中的起源——置回到以往的形而上学历史之中来进行解释，这是我们已经指出的一点，但我们这种说法不能被用作一个陈腐的反驳理由，让我们来指责尼采对历史图景的歪曲，或者甚至拒绝价值思想的合法性。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尼采对形而上学的解释并不符合于从前形而上学的学说，我们这样一种承认首先也需要一种论证，这种论证应当超越对尼采形而上学与从前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性的单纯历史学上的证明。


  必须表明的是：价值思想对于从前的形而上学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必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从前的形而上学还不能把存在者把握为强力意志。我们要证明这一点，当然一定会碰到价值思想的更深刻起源，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排除了这样一个假象：仿佛在任何时候，形而上学都是按照价值设定的方式进行思考的。倘若我们已经表明，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的解释何以只有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那么，从关于价值思想的起源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已经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洞识，即：尼采还没有、也不能对这个起源问题作出回答。


  在《强力意志》第12条B节中，尼采探讨了我们对以往最高价值的信仰的起源。但光是指出这节文字，还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尼采的那种探讨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价值设定来自强力意志。对尼采来说，强力意志乃是我们要达到的终极事实。在尼采看来确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成了问题。与此相应，甚至尼采对价值思想的推导对我们来说也是大可置疑的。


  尼采只是以他的方式表明：价值本质上乃是强力意志的条件，即强力意志为了自己的保存和提高、亦即为了强力之本质的实现而为自己设定起来的条件。价值设定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内涵。但强力意志本身呢?对显示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的筹划起源于何处?惟凭着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思及形而上学范围内价值设定的起源的根源。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试图来证明，尼采之前的形而上学没有把存在者解释为强力意志，因此价值思想对尼采之前的形而上学来说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我们这个意图就会受到同一种怀疑，也就是我们对尼采的历史解释提出来的那种怀疑。我们也必须在一种思想的视界内——亦即在我们自己的思想的视界内——考察和解释从前的思想。与尼采或者黑格尔一样，我们也不能置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并且从某个绝对的位置出发，仿佛不带任何确定的、因而必然片面的透镜，来考察自在的曾在之物（das Gewesene）。在我们看来，同样的限制也适合于尼采和黑格尔，而且还得加上一点：也许，我们的思想视界甚至不具有这些思想家的问题提法的本质性，更没有他们的问题提法的宏大特性，以至于我们的历史解释甚至在最佳情形下也是落后于他们所达到的解释的。


  凭着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正在接近真正的决断的范围。关于“历史图景”的真理性的问题，比关于资料利用和资料解说的正确性和严格性的问题更为深远。它触及到一个关于历史性位置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态度的真理性的问题。但如果欧洲虚无主义不只是种种历史性运动中的一种，如果欧洲虚无主义是我们的历史的这个基本运动，那么，对虚无主义的解释以及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就取决于：人类此在的历史性对我们来说是如何得到规定的，从哪里得到规定的。


  有关这方面的沉思可以有不同的路向。我们将选择一个由我们的讲座任务所引发的路向。在我们阐发一种“历史哲学”之前，我们将走上一条历史性沉思的道路；也许，通过这条道路，这种“历史哲学”自然就会成为多余的。我们不得不踏上的这条道路，无论它在细节上是否成功，都意在证明：在尼采之前，价值思想对形而上学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必定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价值思想的出现已经通过形而上学而在尼采之前的时代里得到了酝酿。而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在这样一条历史性道路中只会迷失于漫长的过去，或者努力专注于某个未来的东西，这些问题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无论在我们上路之前还是在上路之后都不需要考虑——只要我们真正地上了路。当然，在这里，我们的道路上就容易反复出现一个障碍，它来自我们已经触及过的那些疑虑，那些在今天已经成了陈词滥调的疑虑，诸如：一切历史考察都是由当代决定的，都联系于当代，也即都是“相对的”，决不是“客观的”，而始终是“主观的”；人们必须安于这样一种主观性，然后最好从这种“实在性”困境中取得一份好处，从对主观性的默认中取得一种优越感，也就是那个想使一切过去之物都为当代服务的人的优越感。


  但是，为了正确地把首先还必须得到经验的形而上学历史与尼采的形而上学理解作一番对照，我们还必须根据前面所讲的意思，预先把尼采对形而上学历史的解说以一种可理解的形式摆到我们眼前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一点：对尼采来说，价值设定的基础和必然性在于强力意志。因此，按照尼采的看法，即使对以往最高价值的第一次设定来说，也即对形而上学的开端来说，一种确定的强力意志也必定是决定性的。最高价值的第一次设定的固有特性在于以下事实：在尼采看来，“目的”、“统一性”、“真理”等价值被错误地“投射到”“事物的本质之中”了。这种投射到底是如何达到的呢?在尼采的历史解说意义上，这个问题问的是：在此起作用的是强力意志的何种形态?


  



第12节 尼采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解释


  如果“真理”（即真实之物和现实之物）已经被置换入一个自在世界之中，那么，真正的存在者就显现为所有人类生命都必须服从的那个东西。真实之物就是自在地可愿望的应当之物（Gesolltes）。只有当真正的美德唯一地追求这个可愿望的应当之物，使我们能够实现和遵循这个应当之物，并且因此听命于“理想”，这时候，人类生命才有某种价值，才为真正的美德所规定。


  在理想面前低三下四、并且力求实现理想的人，乃是有美德的人，适宜的人，也就是“善人”。在尼采意义上看，这话就是说：意愿自己成为这种“善人”的人，树立了高于自身的超感性的理想，这种理想为他提供出某个他能服从的东西，以便在对这些理想的实现中为自己确保一个生活目标。


  意愿这种“善人”的意志乃是一种力求屈服于自在地存在的理想的意志，除此之外，人不能再有什么强力了。意愿“善人”及其理想的意志乃是一种追求这些理想的强力的意志，因而是一种追求人的昏聩无能的意志。意愿善人的意志诚然也是强力意志，但其形态却是人对强力的昏聩无能。以往的最高价值之所以被筹划为超感性领域，并且被提升为一个作为唯一真实世界的“自在”世界，是因为人对强力的昏聩无能。意愿“善人”并且在此意义上意愿“善”的意志，乃是“道德”意志。


  所谓“道德”，尼采通常理解为一个价值评价体系，在其中，一个超感性的世界被设定为决定性的和可愿望的。尼采总是“形而上学地”来理解“道德”，也即着眼于下面这一点：在道德中作出了某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决定。在柏拉图主义中，这是通过把存在者区分为两个世界而得以实现的。这两个世界就是：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前者是理想、应当之物、自在真实之物的超感性世界；后者则是有所欲求的辛勤努力以及对那个自在有效之物的自身服从的感性世界。这里所谓自在有效之物作为无条件者限定着一切。因此之故，尼采才能说（《强力意志》，第400条）：


  
    “可见，在道德历史上也表达出一种强力意志，通过后者，时而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时而是失败者和自虐者，时而是平庸者，都试图贯彻对他们最有利的价值判断”。

  


  相应地，尼采说（《强力意志》，第356条）：


  
    “谦恭、勤奋、善意、温和：你们就这样要求人吗?那个善人?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理想的奴隶、未来的奴隶而已”。

  


  进一步又说（《强力意志》，第358条）：


  
    “理想的奴隶（即‘善人’）。——谁不能把自身设定为‘目的’，根本也不能从自身而来设定目的，他就会把荣誉赋予给非自身化的道德——本能地。一切都在说服他走向这种非自身化：他的机智，他的经验，他的虚荣。连信仰也是一种非自身化”。

  


  取代非自身化（Entselbstung），我们也可以说：放弃把自身设定为命令者，也即无能于强力，“对力求存在的意志的背弃”（《强力意志》，第11条）。但是，所谓无能于强力，只不过是强力意志的一个“特例”，而且这意思就是说：“以往最高价值乃是强力意志的特例”（《全集》，第十六卷，第428页）。对这些价值的设定，以及把价值置入人应当服从的一个自在的超感性世界之中，这些做法源于一种“对人的缩小”（《强力意志》，第898条）。一切形而上学都在作为假相世界的感性世界之上设定了一个超感性的真实世界，它们都起源于道德。所以，尼采说：


  
    “所谓真理比假相更有价值，这无非是一个道德偏见而已”（《善恶的彼岸》，第34条；《全集》，第七卷，第55页）。

  


  在这同一本著作中，尼采对道德的本质作了如下规定：


  
    “道德被理解为关于那些支配关系的学说，‘生命’现象就是从这些支配关系中形成的……”（《善恶的彼岸》，第19条；《全集》，第七卷，第31页）。

  


  在《强力意志》第256条中，尼采也说：


  
    “我把‘道德’理解为一个价值评价体系，它触及到一个生物的生命条件”。

  


  在这里，尼采诚然也是“在形而上学上”联系于存在者整体以及一般生命的可能性来理解道德的，而不是“在伦理学上”着眼于“生活方式”来理解的，但是，他所想的不再是那种限定着柏拉图主义的“道德”。所以，对尼采来说，甚至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一方面，在最广的形式意义上，道德指的是每一个由价值评价和支配关系组成的体系；道德在这里被理解得十分广泛，以至于连新的价值设定也可以被称为“道德的”，而原因只在于它们设定着生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道德在尼采那里指的是那些价值评价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含着对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意义上的无条件的、自在的最高价值的设定。道德乃是“善人”的道德，而“善人”是根据与“恶”的对立、而且是在与“恶”的对立范围内生活的，并不是在“善恶的彼岸”。只要尼采的形而上学处于“善恶的彼岸”，力求首先把这样一个位置当作基本立场来确定和采纳，那么，尼采就能够把自己称为“非道德论者”。


  这个名称决不是指，思想和想法是在一种反对“善”、赞成“恶”的意义上非道德的。没有道德——这意思是说：在善和恶的彼岸。而这又不是指在一切法则和秩序之外，而是指在一种对另一个反对混沌的秩序的重新设定的必然性之内。


  “善人”的道德乃是以往最高价值的起源。善人把这些价值设定为无条件的价值。这样一来，这些价值就成为他的“生命”的条件，而他的“生命”由于无能于强力，就自为地要求那样一种可能性，即翘望一个超感性世界的可能性。由此出发，我们现在也就能够理解尼采在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强力意志》第12条末段中所讲的人的“夸张的幼稚性”的意思了。


  在形而上学上看，“道德”的“善人”是那种人，他对自己作为无条件的理想来服从的价值的起源一无所知。这种对价值起源的无知（Nichtahnen）因此就阻止人对价值的来源作出明确的沉思，即不能沉思以下事实：价值乃是强力意志本身为自己设定的条件。所谓“幼稚性”就等于“心理上的清白无辜”；按照我们前面所述，这意思就是说：不受任何根据强力意志对存在者、因而也就是对生命及其条件的计算的影响。因为对于这个心理上清白无辜的（“幼稚的”）人来说，价值在人的强力式评价中的来源还是隐而不显的，所以，这个幼稚的人就这样来看待价值（目的、统一性、整体性、真理），仿佛它们是从某个地方——从天上——降临到他身上的，并且自在地凌驾于他头上，成为他只能屈从的东西。因此，作为对价值在人的强力意志中的起源的无知，幼稚性本身乃是“夸张的”（来自ὑπερ-βάλλειν）。[39]这个“善人”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把价值抛出自身之外，抛向自在之物。唯一地为人本身所限定的东西，人反过来把它视为以种种要求来占有人的无条件的东西。因此，尼采以下面的句子结束了他关于那种对最高价值和理性范畴的信仰的起源的评论，结束了整个第12节：


  
    “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这始终还是人的夸张的幼稚性”。

  


  尽管上面已经对“夸张的幼稚性”这个表达作了解释，但现在仍然有一种危险，即：我们会从根本上误解《强力意志》第12条中这个重要的结束句。它包含着过于简练的、因而容易误解的对一个重要思想的总结。根据尼采的这个句子，人们或许会心生疑虑：按这个句子的字面来看，尼采说的是与被我们当作夸张的幼稚性的本质来解释的东西的反面。如果幼稚性应当存在于那种无知，即对价值在人本己的强力式价值设定中的起源的无知，那么，“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这样一种做法如何可能还是“夸张的幼稚性”呢?这种做法倒是全然不同于幼稚性的。它乃是自力更生的人的最高意识，是明确的强力意志，根本不是对强力的昏聩无能。倘若我们不得不以此方式来理解这个句子，尼采就会说：这种“夸张的幼稚性”在于它完全不是幼稚的。我们不能相信尼采会有这样一种无所用心的空虚。那么，这个句子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尼采对价值之本质的规定，甚至在对价值起源的无知中设定起来的价值也必定源自人类的设定，也就是说，是由于人把自身设定为意义和价值尺度。幼稚性并不在于：人设定价值并且作为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尺度而起作用。只要人把价值设定为他所分得的“事物的本质”，而不知道他就是设定价值的人，并且这个设定者就是强力意志，就此而言，人就还是幼稚的。


  只要人认真实施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他是价值设定者，价值始终只有通过他才能成为他的生命的保存、保障和提高的受限定的条件，那么，人就还处于幼稚性之中。对这个句子的肤浅读解会诱发这样一种意见：对立于那种幼稚的价值设定的做法，那种总是把人的价值置入事物之中、并且因此把一切存在者人化的价值设定，尼采要求的是一种能避免任何人化的对存在者的经验和规定。但是，恰恰这样一种对这个句子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幼稚性的缺陷并不是对事物的人化，而倒是在于这种人化并没有有意识地得到实行。幼稚性本身乃是强力意志的缺乏，这是因为它没有认识到：那种按照人的形象并且通过人对世界的设定，乃是所有世界解释中唯一真实的方式，因而是形而上学最终必须断然地毫无保留地去接近的东西。以往的最高价值之所以能够获得它们的地位和效力，是因为人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但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而倒是坚持认为：他所设定的东西是事物的一个赠品，是事物自发地带给他的一个赠品。诚然，在幼稚的价值设定中，与在任何价值设定中一样，本质上也有强力意志起着支配作用。但在这里，强力意志依然是对强力的昏聩无能。在这里，强力还不是作为明确地被意识到的和把自身控制起来的强力而起作用的。


  在对最高价值的设定中，人类的设定被投入到事物之中，这对尼采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可是，这种对存在者的人化还是无辜的，因而不是无条件的。因为以往最高价值的真正的、也即基于强力的起源首先还是隐而不显的，而随着人的自身意识的唤醒和提高，它并不能持续地保持隐而不显，所以，借助于对价值之起源的不断增长的认识，对价值的信仰就一定会失去效力。然而，有关价值的起源、人类的价值设定以及对事物的人化的认识，也不能停留于这样一种看法：在揭露了价值的起源之后，在价值失效之后，世界看起来就毫无价值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任何一种“价值”，因而失去生命的条件，以至于生命就不能存在了。但是，由于世界的表面上的无价值状态必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以往价值的重估必定以什么为依据，这个问题也已经根据对价值之起源的洞识而得到了裁定和预先确定。尼采在一则笔记中总结了这项新任务。这则笔记作于1888年，它向我们表明了夸张的幼稚性的极端对立面：


  
    “我们已经赋予现实事物和想象事物的所有美和崇高，我愿意重新把它们当作人的所有物和产物来要求：作为人最美好的辩护词。人作为诗人、作为思想家、作为神、作为强力：呵，他把何种君王般的慷慨大方赠送给事物，为的是使自身贫困化并且使自己感到可怜！迄今为止，他最大的无自身状态就是，他赞赏、崇拜，而且懂得如何对自己隐瞒以下事实：他就是创造所有他所赞赏的东西的人。——”（《强力意志》；《全集》，第十五卷，第241页）

  


  这则笔记所讲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人再也不应该给出和借出什么，甚至也不应该服从于唯由他赠送出来的东西（宛若一个异己之物），仿佛它就是这个可怜的人所需要的东西。相反，人应当自为地把一切都占有为他的东西，某种他能做到的东西；只有当人预先不再把自己视为存在者整体面前的一个可怜虫和奴隶，而倒是为了无条件的统治地位把自身确立和设置起来时，他才能做到这个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身就是无条件的强力意志，他把自身视为这种统治地位的主人，并且有意识地选择每一种强力之实行，也就是选择持续的强力提高。强力意志是“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强力意志不只是价值设定的进行方式以及价值设定借以发生的手段；作为强力的本质，强力意志乃是那种唯一的基本价值，无论是应当具有价值的东西，还是不能占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根据这种唯一的基本价值来评估。“一切事件、一切运动、一切生成，作为对强度关系和力量关系的确定，作为一场斗争……”（《强力意志》，第552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东西，因为它失败了，所以是不正确的和不真实的。在这场斗争中占上风的东西，因为它胜利了，所以是正确的和真实的。


  斗争的目标，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实质性目标来设想和愿望，那它就始终只具有次级的意义。一切斗争目标和斗争口号始终还只是斗争手段而已。斗争的目标预先已经被裁定了：那就是不需要任何目标的强力本身。强力本身是无目标的，正如存在者整体是无价值的。这种无目标状态属于强力的形而上学本质。如果在此竟谈得上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就是人对于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地位的无目标状态。具有这样一种统治地位的人乃是超人。人们经常责备尼采，说他的超人形象是不确定的，这个人的形态是不可把握的。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只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超人的本质就在于“对”以往的人的超出。以往的人需要和寻求“超出”自身的理想和希望。与之相反，超人不再需要这种“超出”（Über）和“彼岸”，因为他唯一地意愿人本身，而且不是在任何一个特殊的角度，而是干脆作为无条件的强力实施的主人，带有这个地球上已经完全得到开发的强力手段。在这种人之存在的本质中包含着：每一个特殊的实质性目标，任何此类规定性，始终还只不过是一个非本质性的和偶然的手段而已。尼采超人思想的无条件的规定性恰恰在于：尼采认识到无条件的强力的本质性的无规定状态，尽管他没有以此方式表达出来。无条件的强力乃是纯粹的强势作用本身，是无条件的超越、高高在上和能够命令，是唯一者和至高者。


  对尼采超人学说的不当描述的唯一原因始终在于：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严肃地把强力意志哲学当作一种形而上学来对待，还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把虚无主义学说、超人学说、首要地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理解为必然的本质要素；而这也就是说，还不能根据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和本质来思考这些学说。


  我们刚刚讨论的那则笔记（《全集》，第十五卷，第241页）乃是尼采笔记中最清晰的、按其方式看也最美的一则。在这里，尼采是基于那种伟大情调的正午明亮来谈论的，通过这种伟大情调，现代人被规定为无条件的中心和存在者整体的唯一尺度。诚然，这则笔记在现有这本遗著（即《强力意志》）中被排列在一个不顺眼的位置上，而且没有被纳入连续的计数序列中，因此是难以找到的。它是作为第二卷（“以往最高价值的批判”）第一章（“宗教批判”）的前言而出现的。把这则笔记放在这个位置上面，这种做法也许最清晰地证明了《强力意志》一书的全部可疑性质。这则笔记以简单而笃实的步伐跨越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因此，如果它理当被用作一个序言的话，它就必须被放在整部著作的前面。


  一旦我们重新解说了我们的追问思路，我们就能表明：为什么我们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来引用这则笔记。与被尼采揭示为形而上学历史的东西相反，当务之急是要更原始地洞察形而上学历史。基于这样一种意图，我们或许首先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描述和理解。那是一种“道德的”理解。“道德”在此说的是：价值评估体系。每一种世界解释，无论它是幼稚的还是计算性的，都是一种对价值的设定，因而是一种根据人的形象对世界的构形和赋形。尤其是这种价值设定，这种认真实行对人的价值起源的洞察、并且把虚无主义推向完成的价值设定，必须特别地把人当作立法者来理解和意愿。它必须在对存在者的无条件的人化中寻求真实之物和现实之物。


  形而上学乃是拟人论（Anthropomorphie），即根据人的形象对世界的赋形和直观。因此，在形而上学中，正如尼采对它的解释而且首要地把它当作未来哲学来要求的那样，人与存在者整体的关系是决定性的。由此我们就透过价值思想而遇到一种差不多是由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强加给我们的联系；因为这种包含着超人学说的形而上学，前所未有地把人置入万物的无条件的唯一尺度的地位中。


  



第13节 形而上学与拟人论


  如我们所知，在《善恶的彼岸》（1886年）中，尼采对他的强力意志学说作了第一次相关的表述。这个表述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人类自身经验的标尺作用，以及人的自身被给予性在一切世界解释中的优先地位：


  
    “假定除了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世界，没有其他东西是实在地‘被给予的’，假定除了我们的本能的实在性，我们达不到任何其他‘实在性’——因为思想只不过是这些本能相互间的一种行为——，那就不允许做出尝试，去追问如下问题：是否这个‘被给予者’并不足以让人根据与之相类的东西去理解所谓的机械论的（或者‘物质的’）世界?”（《全集》，第七卷，第36条）

  


  在他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中，尼采做了这样一种尝试。当尼采从人出发、并且按照人的本能来思考物质的、无生命的世界时，他才真正对生命世界和历史世界作出了一种“人性的”解释。我们开始猜疑，作为根据强力意志的基本价值对一切存在者的计算，这种价值思想是如何确定地已经在其本质基础上有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按照人的存在而得到解释的，而不光是“由”人完成了这种解释。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价值思想暂时撇在一边，先来沉思人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关系，沉思这种关系在形而上学历史中是如何被规定的。于是，我们就将进入一个追问领域，这个领域是由尼采本人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解释提供给我们的，但同时又把我们引向更为原始的区域。所谓更为原始的区域也是以往的形而上学所熟知的。因此，举例说来，如果我们指出，现代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在于，人类“主体”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诉求在其中起着特殊作用，那么，这话听起来就差不多是陈词滥调了。


  在现代哲学的开端处有笛卡尔的定律：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关于事物和存在者整体的一切意识都被归结于人类主体的自身意识（作为不可动摇的全部确信的基础）。在后继时代里，现实的现实性被规定为客体性，即通过主体并且为了主体而被把握为被抛向它对面、与之对峙的东西。现实的现实性是通过表象性主体并且为了表象性主体的被表象状态。尼采的学说把一切存在之物及其存在方式都弄成“人的所有物和产物”；这种学说只是完成了对笛卡尔那个学说的极端展开，而根据笛卡尔的学说，所有真理都被回置到人类主体的自身确信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还来回忆一下，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中，思想家普罗太哥拉就已经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学说，那么，表面看起来，一切形而上学（而不只是现代形而上学）其实都是建立人在存在者整体范围内的决定性地位上面的。


  所以，在今天，有一种思想是人人都熟悉的，那就是“人类学的”思想。这种思想要求：世界要根据人的形象来解释，形而上学要由“人类学”来取代。在这样一个要求中，人们已经对人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关系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决断。


  着眼于这种关系，形而上学及其历史的情形如何呢?如果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那么，这个存在者整体当然也包括人在内。人们甚至得承认，人在形而上学中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他寻求、阐发、论证、保存和传承——而且也扭曲形而上学的认识。不过，这种情况依然决没有给我们理由，让我们现在也把人视为万物的尺度，把人张扬为一切存在者的中心，并且把他设定为一切存在者的主人。人们或许会认为，希腊思想家普罗太哥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笛卡尔关于人作为一切客体性的“主体”的学说，以及尼采关于人作为一切存在者的“生产者和所有者”的思想，也许只是一些特殊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夸大和极端情形，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知识的适度而平衡的思想。因此，我们不可把这些特例当作规定形而上学的本质及其历史的规则。


  此种意见也会承认，上述三种分别来自希腊时代、现代之开端和我们当代的学说，以一种令人棘手的方式指示着以下事实：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里以及在不同的历史境况里，总是一再显突出一种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切存在者都只是基于人的一种人化而成其所是的。此种意见最后会问：为什么形而上学不应最后毫无保留地肯定人的无条件统治者地位，把人当作一切价值解释的最终原则，并且为一切幼稚世界观的旧病复发设定一个终点呢?如果有理由在一切形而上学意义上做到这一点，那么，尼采的“拟人论”就只不过是毫无掩饰地断言：那个在早期时代已经得到思考、而且在形而上学历史中一再得到思考、并且被当作一切思想的原则来要求的东西是一种真理。


  为了让我们面对这种意见赢获一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及其历史的更为自由的洞察，我们最好首先来思量一下普罗太哥拉和笛卡尔的学说的基本特征。在此我们势必要检察一下那个追问领域，后者能以一种更原始的方式把形而上学（作为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的本质带到我们近处，并且让我们认识到，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切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笛卡尔的主要著作的标题就已经表明了它的主题：“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年），即《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一哲学”这个表达来自亚里士多德，指的是首要地和真正地构成所谓哲学的任务的东西。πρώτη φιλοσοφία［第一哲学］探讨的是按其地位来看第一性的、并且贯通和支配着所有其他问题的问题，即：就存在者是一个存在者而言，存在者是什么。也可以举例来说，就鹰是一只鸟，即一个生物，也就是某个自发地在场的东西而言，鹰是什么。


  诚然，在此期间，“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似乎已经通过基督教而得到了最终解答，因而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已经被消除掉了，而且这是从某个本质上优越于人类偶然的意见和谬误的位置出发来完成的。圣经的启示——按照它自己的报告，这种启示是以神性的感化（即“灵感”）为基础的——教导我们说：存在者乃是由位格性的创造神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这个创造神而得到保存和引导的。通过被教会学说当作绝对约束性的东西而宣布出来的启示真理，“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成为多余的了。存在者之存在在于它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omne ens est creatum［一切存在者都是受造物］）。如果人类认识要经验关于存在者的真理，那就只还有一条唯一可靠的道路，就是辛勤地去收集和保存启示学说以及教父们对它的传承。真正的真理只能通过doctores［教父、导师］的doctrina［教义、学说］来获得。真理具有“教义”（Doktrin）的本质特征。中世纪世界及其历史是在这种doctrina［教义］基础上构造起来的。能把作为doctrina［教义］的认识完整地表达出来的合适形态，就是“Summa”，即教义著作的大全；传统教义内容的整体都被编排在这种大全中，而不同学说观点是根据它们是否与教会学说的符合一致而被检验、应用或者摈弃的。


  以这样一种方式讨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的人们，就是“神学家”。他们的“哲学”只是名义上的哲学，因为，一种“基督教的哲学”比一个关于正方形的圆的想法还要荒谬。正方形与圆形至少还有一点共性：它们都是几何形；而基督教信仰与哲学却是鸿沟相隔，根本不同的。尽管人们会说，两者都是传授真理的，但两者所讲的真理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世纪神学家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亦即以重新解释的方式）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就如同卡尔·马克思为他自己的政治世界观去利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一样。然而，正确地看来，doctrina christiana［基督教教义］并不是要获得一种关于存在者、关于存在者是什么的知识，相反，它的真理完全是救恩真理。个中问题在于确保个体不朽灵魂的得救。一切认识都系于救恩秩序，并且效力于对救恩的保障和推动。一切历史都成为救恩历史：创造、堕落、拯救、最后审判。由此也就已经确定了：唯一的知识价值要以何种方式（即通过何种方法）来规定和获得。与doctrina［教义、学说］相应的是Schola［学院、学派］（即教育）；信仰学说和救恩学说的教师们因此就是“经院学者”（Scholastiker）。


  与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相比，现代这个新时代的新特征在于：人自发地靠自身的能力设法使自己对他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人之存在感到确信和可靠。那个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的关于救恩确信的思想被接受下来了，但这种“救恩”（das Heil）并不是彼岸的永恒极乐，通向“救恩”的道路也不是消除自身。幸福和康乐（das Heile und Gesunde）唯一地是在人的一切创造能力的自由的自身发展中被寻求的。因此就出现了如下问题：如何才能获得和论证人本身为其此世生活所寻求的确信，即关于他的人之存在和世界的确信。在中世纪世界里，恰恰救恩道路和获得真理的方式（doctrina［教义］）是确定了的；而现在，对新道路的寻求成为决定性的了。


  关于“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道路选择”的问题，关于如何赢获和论证一种由人本身固定下来的可靠性的问题，现在显突出来了。在这里，我们不能“在方法论上”把“方法”理解为探究和研究的方式，而倒是要在形而上学上把它理解为通向一种只能通过人的能力来奠基的对真理的本质规定的道路。


  因此，哲学问题现在再也不可能仅仅是：什么是存在者?与人摆脱启示和教会学说而获得自由的过程相联系，第一哲学的问题这时就成为：人通过何种途径自发地和自为地达到一种第一性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还有，这种第一性的真理是何种真理?笛卡尔首次清晰而确定地对此作了追问。他的答案是：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也并非偶然地，笛卡尔的主要哲学著作的书名都指示着“方法”的优先性，诸如：《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ethode）、《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而不是简单地立为《第一哲学》）、《哲学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拉丁文书名为Principia philosophiae）。


  在我们下面还要作更细致解释的笛卡尔定律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中，一般地表达了人类自我的优先地位，因而也表达出人的一种新地位。人不仅仅以信仰方式接受一种学说，但也不只是通过某个任意的途径为自己谋得一种世界知识。另一个东西显露出来了：人知道自己无条件确定地作为那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是最确定的存在。人成为一切确信和真理性的基础和尺度，由他自身设定的基础和尺度。如果我们首先只是在此意义上来思量笛卡尔的定律，那我们立即就会想到柏拉图时代的希腊智者普罗太哥拉的那个箴言。根据这个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们总是一再把笛卡尔的定律与普罗太哥拉的箴言放在一起，并且在这个箴言中，一般地在希腊智者学说中看到了笛卡尔的现代形而上学的先声；因为在两者那里，似乎都明确地表达了人的优先地位。


  就这个一般形式来看，上述断言也是有其道理的。不过，普罗太哥拉的箴言所讲的意思，是与笛卡尔定律的内容很不相同的东西。唯有两者的差异性才能够使我们洞见到它们所说的同一者。这个同一者乃是一个基础，立足于此，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尼采关于作为世界立法者的人的学说，才能认识到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之思的起源。（关于下文的讨论，可参看拙著《林中路》，第94页以下）[40]


  



第14节 普罗太哥拉定律


  普罗太哥拉的箴言如下列（由恩披里柯流传下来的文本）：πάντων χρημάτων μέτρον ἐστὶν ἄνθρωπος，τῶν μὲν ὄντων ὡς ἔστἰτῶν δὲ μὴ ὄντων ὡς οὐκ ἔστιν。（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


  流行的译文是：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人们会以为，这分明是笛卡尔在说话嘛！确实，这个句子十分清晰地透露出人们经常强调的希腊智者学说中的“主体主义”。为了在解释这个箴言时不为现代思想的穿凿附会所混淆，我们首先来试着做一个与希腊思想更为符合的翻译。当然，这种“翻译”已经含着解释。


  
    “（各个）人是万‘物’（即在人的使用和需要中、因而总是在人周围的事物，即χρήματἀχρῆσθαι）的尺度，是在场者如其在场那样在场的尺度，但也是不在场者不在场的尺度”。

  


  这里讲的是存在者及其存在。指的是自发地在人的周围在场的存在者。但在这里，这个“人”是谁呢?何谓ἄνθρωπος［人］?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为我们作了解答，他在一段探讨这个句子的文字中让苏格拉底问道（在反问意义上）：οὐκοῦν οὕτω πως λέγει，ὡς οἷα μὲν ἕκαστα ἐμοὶ φαίνεται τοιαῦτα μέν ἔστιν ἐμοί，οἷα δὲ σοί，τοιαῦτα δὲ αὖ σοί。ἄνθρωπος δέ σύ τε κἀγώ；“他（普罗太哥拉）不是领会了下面这一点吗?作为当下某物向我显示出来的，对我来说（也）就是具有这种外观的某物；而作为某物向你显示出来的，对你来说又是具有那种外观的某物?而你和我一样，都是人?”[41]因此，在这里，“人”是“当下具体的人”（我、你、他、她）；每个人都能说“我”；这个当下具体的人是当下具体的“我”。由此就预先——几乎直截了当地——证明了一点：这里讨论的是“在自我性质意义上”被理解的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根据如此这般被确定的人的尺度而被规定的，因此，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在普罗太哥拉那里和在笛卡尔那里，是具有同一个本质的，都是通过“自我”（ego）而得到衡量和测度的。


  不过，倘若我们在这里想根据所使用的词语和概念上的某种相似性来假定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就会遭受到一种灾难性的蒙蔽。对于通常关于预定观点的历史学比较来说，这些词语和概念的内涵已经进入最普遍的“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之中而变得模糊而浅薄了。


  但因为我们的道路已经引领我们，从根本上去追问人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关系以及人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所以，为了正确地区分普罗太哥拉的箴言与笛卡尔的定律，我们也必须来界定一下适当的角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角度进行区分。这些角度只可能是那些规定着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的角度。我们端出四个角度。一个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取决于：


  一、人之为人成为他自身并且由此认识自身的方式；


  二、根据存在对存在者的筹划；


  三、对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的界定；


  四、人当下为存在者之真理采取和给予“尺度”的方式。


  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人的自身性、存在概念、真理的本质和给予尺度的方式，预先规定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支撑着形而上学之为形而上学，并且使形而上学成为存在者本身的结构?这个问题已经不再能根据形而上学、并且通过形而上学而得到追问了。在上述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四个本质要素中，无论哪一个本质要素都不能与其他要素分离开来而得到理解，每一个本质要素都向来已经在某个角度上表明了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整体。


  普罗太哥拉的句子清楚地道出：“一切”存在者都关涉于作为ἐγώ（我）的人，人是存在者之存在的尺度。但是，假如我们在事后理解这个箴言时是以希腊方式进行思考的，并没有在不知不觉中把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观念安插到这个箴言中去，那么，存在者与“我”（Ich）的这样一种关联具有何种特性呢?人觉知着在其觉知范围内在场的东西。这个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自始就保持在一个可通达性区域内，因为这个区域乃是一个无蔽状态的区域。对在场者的觉知植根于它在无蔽状态之区域内的逗留。


  我们今人以及我们之前的若干代人早就已经遗忘了这样一个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区域，但我们又总是需要它。我们以为，一个存在者之所以成为可通达的，是因为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表象着客体。仿佛在此不必预先已经有一个敞开域起着支配作用，在此敞开域的敞开状态范围内，某物才能作为对某个主体而言的客体而成为可通达的，而且这种可通达性本身才能被穿越和经验！但希腊人却是知道——虽然十分不确定地——这种无蔽状态的，即存在者进入其中而在场并且可以说带来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尽管有因为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解释而横在希腊人与我们之间的重重屏障，我们仍然能够回忆这个无蔽状态之区域，并且把它经验为我们的人之存在的逗留之所。一种对无蔽状态的充分关注是能够成功的，哪怕我们不能再度以希腊方式存在和思考。通过在无蔽域中的逗留，人归属于一个向他在场的东西的固定领域。通过与这个领域的归属关系，同时也有一条与非在场者的界线被接受下来了。因此，在这里，由于局限于具有包围作用的无蔽者，人之自身（Selbst）被规定为当下具体的“我”。这种受到限制的对无蔽域的归属关系一道构成了人的自身存在（Selbstsein）。通过这种限制，人就成为ἐγώ［我］，但并不是通过那样一种无限制的失范过程，即：自身表象着的自我把自己夸张为一切可表象者的尺度和中心。对希腊人来说，“我”乃是表示那个人的名称，这个人顺应这种限制，因而靠自己成为他自身。


  在那种以希腊方式被经验的与存在者的基本关系中的人是μ έτρον，即尺度，因为这个人让一种节制、一种向着对当下具体的自身而言受到限制的无蔽域的节制，[42]成为他自己的本质的基本特征。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存在者之遮蔽状态的承认，以及关于在场与不在场、关于完全存在者的外观的不可决断性的承认。所以，普罗太哥拉说（第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普罗太哥拉B，4 ）：περί μὲν θεῶν οὐκ ἔχω εἰδέναι，οὐθ'ὡς εἰσίν，οὔθ'ὡς οὐκ εἰσὶν οὔθ' ὁποῖοί τινες ἰδέαν。“关于神，我确实不能知道什么（以希腊方式来讲就是：“看见”某个无蔽之物），既不知道它们存在，也不知道它们不存在，更不知道它们如何以其外观存在”。πολλὰ γὰρ τὰ κωλύοντα εἰδέναι ἥ τ'ἀδηλότης καὶ βραχύς ὢν ὁ βίος τοῦ ἀνθρώπου。“因为阻碍人们去觉知存在者本身的事情有很多；既有存在者的非敞开状态（即遮蔽状态），也有人寿的短促”。[43]


  我们满可以惊奇于苏格拉底针对普罗太哥拉的这一番深思熟虑而就后者所说的话（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b）：εἰκὸς μ έντοι σοφὸν ἄνδρα μὴ ληρεῖν。“可以猜想，他（普罗太哥拉）作为一个沉思的人（在他关于人是μέτρον πάντων χρημάτων的说法中）是不会随便瞎吹八道的”。普罗太哥拉对人与存在者之关系的规定方式只是一种强调的限制，即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限制到当下具体的世界经验领域上。这种限制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起着支配作用，更有甚者，这种无蔽状态已经一度作为其本身而得到了经验，并且早就被提升为存在者本身的基本特征了。这件事发生在西方哲学开端阶段的那些思想家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也就是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智者学说（普罗太哥拉被视为其中的一位主要思想家）只有在σοφία［智慧］基础上、并且作为后者的变种才是可能的，亦即只有在对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的希腊解释以及对作为ἀλήθεια（即无蔽状态）的真理之本质的希腊规定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人向来是在场状态和无蔽状态的尺度，因为他把自身节制和限制于那个最切近的敞开域上，而又没有否认最遥远的锁闭之物，没有自以为能作出一种关于后者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决断。这里丝毫没有下面这样一个思想的踪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必须由作为主体的自身设置的自我来决定，这个主体乃是一切存在者及其存在的法官，而且借助于这个法庭，这个主体会以无条件的确信对客体的客体性作出裁决。这里更没有笛卡尔那种做法的痕迹：这位哲学家试图把上帝的本质和实存证明为无条件地确定的。现在，如果我们念及规定着形而上学之本质的那四个“要素”，我们就可以关于普罗太哥拉的箴言道出以下几点：


  一、对普罗太哥拉来说，“我”取决于向来受限定的与存在者之无蔽域的归属关系。人的自身存在植根于无蔽的存在者及其领域的可靠性。


  二、存在具有在场状态的本质特征。


  三、真理被经验为无蔽状态。


  四、“尺度”具有无蔽状态之节制的意义。


  对笛卡尔及其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来说，所有这些要素都具有另一种意义。他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并非不受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但本质上已经远离于希腊形而上学。因为这种影响和距离一直没有被清楚地区分开来，所以才会总是一再蔓延一种错觉，仿佛普罗太哥拉是希腊形而上学中的笛卡尔；正如人们会断言，柏拉图是希腊哲学中的康德，而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中的托马斯·阿奎那。


  



第15节 主体在近代的支配地位


  人们对普罗太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箴言作了一种“主观”解释，仿佛万物是依赖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通过这样一种解释，人们就把这个箴言的希腊内涵置入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后者对人的理解本质上是不同于希腊人的。但现代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解释也不是十分明确的，正如“主体”、“主体性”、“主观的”和“主体主义的”等概念的流行用法会蒙蔽我们一样。


  我们要问：一种对“主体”的突出设定是如何达到的?那种引导着所有现代人及其世界理解的主体因素的支配地位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是合法的，因为直到现代形而上学在笛卡尔那里的开端，甚至在这种形而上学本身范围内，一切存在者，就其是存在者而言，都仍然被把握为sub-iectum［一般主体］。Sub-iectum是希腊文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拉丁文翻译和解释，意味着放在下面和放在基底的东西，已经从自身而来放在眼前的东西。通过笛卡尔、并且自笛卡尔以来，在形而上学中，人即人类“自我”（Ich）以占据支配地位的方式成为“主体”（Subjekt）。人是如何获得真正的和唯一的主体的地位的呢?为什么这个人类主体被置入“自我”中，以至于主体性在这里就等同于自我性?是自我性决定着主体性，还是反过来，是主体性决定着自我性?


  按其本质概念来看，“subiectum”乃是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向来已经摆在眼前、因而放在他物基底上的东西，从而是基础。根据这个关于“subiectum”的本质概念，我们首先必须避开关于“人”的一般概念，因而也避开“自我”（Ich）和“自我性”（Ichheit）的概念。石头、植物、动物也是主体，即一个从自身而来放在眼前的东西，丝毫不亚于人。我们问：如果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中，人在突出意义上成为subiectum［一般主体］，那么，这个subiectum［一般主体］到底对什么来说成了一个放在基底的东西呢?


  由此我们就重又转向了我们已经触及过的那个问题：在现代形而上学中被寻求的是何种根据和基础?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什么是存在者?”转变为一个方法问题，道路问题，即人本身借以为自己寻求一个无条件的确定之物的道路、人本身借以界定真理之本质的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转变为关于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m veritatis的问题，即关于真理的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问题。这种转变乃是一种新思想的开端，由此，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新时代，而后继时代成为现代。


  从上面对普罗太哥拉的箴言与笛卡尔的定律之间的区别所做的导引性评论中，我们已经得知：人对某个由人自己寻找和确保的真理之基础的要求源自那种“解放”，在这种“解放”中，人挣脱了圣经—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和教会学说的头等约束性。不过，每一种真正的解放都不只是一种打破枷锁，摈弃束缚，而首先是一种对自由之本质的新规定。现在，自由存在（Freisein）意味着：取代对一切真理来说决定性的救恩确信，人设定了这样一种确信，借助于后者并且在后者中，人确信自己作为如此这般靠自己设置自身的存在者。这样一种转变的本性包含着：这种转变经常还在它所遗弃的东西的“语言”和表象中进行。而另一方面，对这种转变的清晰刻画不可能避免用后来在这种转变中才获得的东西的语言来说话。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新的自由就在于人为自己立法，选择约束性的义务，并且承担这种义务，那么，我们就是以康德的语言在说话；但我们也切中了现代之开端的本质性的东西。这个本质性的东西历史性地以其固有形态迸发出来，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而对这种基本立场来说，自由以独特的方式成为本质性的（参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四沉思）。纯粹的解脱和任意妄为始终只是自由的阴暗面，其光明面乃是对一个作为约束者和支撑者的必然之物的要求。诚然，这两个“面”并没有穷尽自由的本质，也没有触及自由的核心。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这种自由（其反面是对启示信仰的摆脱）不只是一般地要求某种必然性，而是以这样这种方式来要求之，即：人总是自发地设定着这种必然性和义务。但在这里，这种必然性也取决于这个自力更生的人所需要的东西，也即取决于方向和高度，取决于人对自身及其本质的表象方式。从形而上学上看，新的自由乃是一种开启，开启了人本身将来能够、而且意愿有意识地设定起来的必然性和义务的多样性。现代历史的本质就在于新自由的这些多样方式的实行。因为这种自由往往包含着人对他自己的人类本质规定性的主宰，而且因为这种主宰在一种本质性的和明确的意义上是需要强力的，所以，唯在现代历史中而且作为这种历史，对作为基本现实性的强力之本质的赋权才能成为可能的。


  可见，情形并不是：在早期时代也已经有了这种强力，然后差不多从马基雅弗里开始，这种强力获得了片面的和过分的作用；而毋宁说，在正确地被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强力”，也即作为强力意志的“强力”，在形而上学上惟有作为现代历史才成为可能的。此前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本质上乃是某种别的东西。但正如人们把“主体主义”看作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进而在自古希腊直到当代的历史中搜索它的各种形态，同样地，人们也以历史学方式来追踪自由、强力和真理的历史。历史学的比较就这样隔断了通向历史的道路。


  基督教继续存在于现代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以新教教会的形态参与推进这个展开过程，在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形而上学中发挥作用，总是通过相应的转变、适应和调整而与时代精神和解，并且总是为了教会目的利用现代的成就。这一切比其他所有东西都更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基督教是多么确定地丧失了它在中世纪所具有的构成历史的力量。它的历史性意义不再在于它本身能够塑造的东西，而倒是在于以下事实：自现代之开端以来并且贯穿现代，它始终是那种新自由必须——无论是明确地还是不明确地——与之区分开来的东西。个体不朽灵魂从启示式的救恩确信中解放出来，这本身乃是走向某种确信的解放——在后面这种确信中，人得以通过自身确保自己的规定性和使命。


  对人类一切能力的至高的和无条件的自身发展的确保，也即对人类一切能力向着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地位的发展的确保，乃是一种隐秘的刺激，推动着现代人不断走向新的觉醒，迫使他去承担那种义务，那种为他保障其行动的安全和其目标的可靠性的义务。这个有意识地设定起来的约束性的东西以众多形态和伪装表现出来。它可以是人类理性及其法则（启蒙运动），或者是由这样一种理性来布置和安排的现实性、事实性（实证主义）。它可以是在其所有教化中和谐地组合起来、并且被塑造为美的形态的人类（古典主义的人性）。它可以是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强力发挥，或者是“全世界无产者”，或者是个别的民族和种族。它可以是普遍理性的进步意义上的人性的发展。它也可以是“每个个别时代的隐蔽萌芽”，“个体”发展，群众组织，或者是这两者。最后，它也可能是这样一个人类的创造，这个人类的本质形态既不在“个体”中也不在“群众”中，而是在“类型”（Typus）中。这个“类型”在自身中经过转变之后，把从前为个体所要求的唯一性与共同体所要求的类似性和普遍性统一起来。但这个“类型”的唯一性却在于同一个特征的清晰的普遍流行，这同一个特征仍然不能容忍任何单调的平均主义，而倒是需要一个独特的等级。在尼采的超人思想中，人不是一个特殊的“类型”，而不如说，人首次在“类型”的本质形态中得到了预先思考。这方面的典范是普鲁士军队和耶稣教团，它们是根据一种独特的本质之联合装备起来的；在这种联合中，它们的首次历史性的出现过程的内涵被尽可能地排斥掉了。


  在现代历史范围内并且作为现代人的历史，人往往总是尝试从自身而来把自身当作中心和尺度带入一种统治地位之中，也就是说，推动对这样一种统治地位的确保。为此，人就必需越来越多地确信自己的能力和统治手段，并且总是重新为它们备好一种无条件的可动用性。现代人类的这种历史的合法性唯在二十世纪才完全进入某种不可抗拒的和有意识地可把握的东西的敞开运作之中。而这种历史间接地是通过那些以救恩确信（Heilsgewiβheit）为定向的基督教徒得到酝酿的。因此，人们就可以把现代的个别现象解释为基督教的“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就关键点来说，关于“世俗化”的谈论乃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欺骗；因为所谓“世俗化”即“世界化”已经包含着一个世界，一个作为世界化的目标和方向的世界。[44]通过这个“saeculum”、[45]这个“世界”，某物在聚讼纷纭的“世俗化”中“被世俗化”；但这个“世俗”、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在存在的，或者说，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摆脱基督教世界就能得到实现的。


  现代这个新世界的本己的历史性基础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每一种历史都在那里寻求自己的本质基础；也就是说，这个新世界的历史性基础在形而上学中，亦即在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之真理及其本质的新规定中。对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来说，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乃是决定性的开端。它的使命是：为人的解放——使人进入新自由（作为自身确信的自身立法）之中的解放——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笛卡尔在一种真正的哲学意义上预先思考了这个基础。这就是说，他是根据本质必然性来作这种预先思考的，不是在一个预言未来的预言者意义上，而是在下述意义上，即：他的思想一直是后起思想的基础。预言不是哲学的责任。但哲学也不是跛足而行的自以为是。可是，常识却热衷于传播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哲学只具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跟随一个时代，用思想性的表述和所谓概念、甚至用一个“体系”来传达这个时代的过去和当前。人们以为，以这样一个哲学使命，他们还表明了一种对哲学的特殊敬意呢。


  这样一种对哲学的规定甚至对黑格尔都不适用；表面看来，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似乎包括了上面这个哲学概念。但黑格尔的哲学（它在某个角度上是一种完成）只是作为一种预先思考、即对十九世纪的历史的活动领域的预先思考，才成为这样一种哲学。十九世纪在一个低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水平上（即在实证主义的水平上）采取了反对黑格尔的立场，这一事实在形而上学上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证明，证明它完全依赖于黑格尔，而且首先是通过尼采，这种依赖关系才转变为一种新的解放。


  



第16节 笛卡尔的cogito［我思］作为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


  笛卡尔预先思考了现代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并不是说，一切后起的哲学都只是笛卡尔主义。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以何种方式预先为现代的新自由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呢?这个基础必定是何种基础呢?它是这样一个基础，即：人自发地在任何时候都能为自己确保那个为一切人类意图和表象的进行提供保障的东西。人必须以此为基础才对他自身感到确信，也即对他的意图和表象的可能性的保障感到确信。这个基础也只能是人本身，因为那种新自由的意义不允许人去承担任何并非起于人本身的设定的义务和约束力。


  此外，一切基于自身而确定的东西也必须一道保障那个存在者为确定地被给予的存在者，对这个存在者来说，一切意图和表象都应当是确定的，通过这个存在者，一切行动都应当得到保障。新自由的基础必须是这样一种本身透明的、满足于上述本质要求的可靠性和确信的确定无疑的东西。这种构成新自由之基础、并且因而把这种新自由构造起来的确信是什么呢?是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断言，这个命题乃是一个清楚明白的、无可怀疑的认识，也就是按等级来看第一性的和最高的认识，构成一切“真理”之基础的认识。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这样一种认识的真正内涵必定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但人们忘了，在笛卡尔意义上，只有当人们同时理解了这里所谓“认识”的意思，并且考虑到他这个定律对认识和真理的本质作了重新规定时，上面这一点才有可能。


  这种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的“新颖之处”在于：真理现在是“确信”，后者的完全本质也只有在与笛卡尔这个主导定律的联系中才对我们成为清楚明白的。但人们又总是忽略了，正是这个主导定律本身首先设定了对它的理解的条件，我们不能根据任意的观念来解释它。正因为这样，笛卡尔这个定律才会遭受到一切可能的误解。


  甚至尼采针对笛卡尔的态度也沦于此类误解中。个中原因在于：尼采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个定律的法则，也即受制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其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现代思想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为历史学所蒙蔽，因为历史学会轻松地断定：在笛卡尔与尼采之间有二个半世纪的间距。历史学会指出：尼采主张的显然是另一种“学说”，他甚至是极其鲜明地反对笛卡尔的。


  其实我们也并不认为，尼采与笛卡尔传授的是相同的东西。相反地，我们倒是首先要提出一个远为本质性的主张，即：尼采所思考的是在历史性的本质完成中的同一者（das Selbe）。在形而上学上以笛卡尔为发端的东西，通过尼采的形而上学开始了它的完成史。当然，现代的肇始与它的完成史的开端是殊为不同的，以至于对于历史学的计算来说，一定会自发地——而且也是正当地——出现这样一个假相：与已经过去的现代相比，最新的时代是从尼采开始的。在一种相当深刻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说法，而且它仅仅表示：对历史性的、也就是着眼于本质性决断的沉思来说，笛卡尔与尼采的形而上学立场的差异性（一种以历史学方式、即从外部来记录的差异性）乃是本质之物中的同一性（Selbigkeit）的最鲜明标志。


  尼采针对笛卡尔而采取的态度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于：尼采首先只能基于笛卡尔的基本立场无条件地实施对这种立场的本质完成，因而不得不把笛卡尔的基本立场经验为有条件的和未完成的，乃至于不可能的。基于形而上学上的多重原因，尼采对笛卡尔定律的误解甚至是必然的。但我们并不想从尼采对笛卡尔定律的误解着手。我们首先要来尝试一种沉思，思考一种支配着我们本己的历史、并且比我们所有人活得更长久的存在法则及其真理性。在下面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描述中，我们不得不忽略许多东西，而一种对这位思想家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专题探讨其实是不能忽略这些东西的。现在的关键问题只在于弄清楚若干个基本特征，使我们进而有可能洞察价值思想的形而上学起源。


  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这是字面上正确的翻译。这个正确的翻译似乎也提供了对此“定律”的正确理解。“我思”——这话确定了一个事实；“故我在”——这话是从一个已确定的事实中推导出：我在。根据这个逻辑推论，人们现在可能已经心安理得了：诺，我的实存（Existenz）以此方式得到了“证明”。有笛卡尔这等名望的思想家哪里用得着为此费心呢！笛卡尔倒是想说些别的东西。而只有当我们弄清楚笛卡尔对cogito［我思］、cogitare［思想］的理解时，我们才能在思想上跟踪他想说的东西。


  我们用“思想”来翻译cogitare，因而自以为也清楚了笛卡尔以cogitare所指的意思。仿佛我们立即就知道了什么叫“思想”。[46]仿佛主要靠我们的也许从某本《逻辑学》教科书采取的“思想”概念，我们也已经可以切中笛卡尔在“cogitare”一词中想说的东西了。在一些重要段落里，代替cogitare，笛卡尔也使用percipere（per-capio）［知觉、获取］[47]——意即：占有某物、掌握某物，而且在这里，意思就是通过“设置到自身面前”、“表象”的“自身投置”。[48]如果我们在这种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作为表象的cogitare，那么，我们就已经比较接近于笛卡尔的cogitatio［思想］和perceptio［知觉］概念了。我们德语中以“ung”结尾的词语常常表示一体两面的东西，诸如Vorstellung一词，它既是“表象活动”（Vor-stellen）意义上的表象，也是“被表象者”（Vorgestelltes）意义上的表象。[49]拉丁文的perceptio［知觉］也有这样一种双重性：它有动词percipere［知觉］与名词perceptum［被知觉者］的双重意思，即“带到自身面前”与“被带到自身面前的”、并且在最宽广意义上变得“显而易见的”东西。因此，笛卡尔也经常用拉丁语的idea［观念、理念］一词来代替perceptio［知觉］；依照这种用法，idea不仅意指一种表象活动的被表象者，而且也指这种表象活动本身、这种行为及其实行。笛卡尔区分出三种“理念”：


  一、ideae adventitiae：向我们袭来的被表象者；事物身上被知觉的东西；


  二、ideae a me ipso factae：我们纯粹地并且任意地由我们自己构想出来的被表象者（即想像）；


  三、ideae innatae：在人类表象活动的本质构成中已经被一道给予表象活动的被表象者。


  当笛卡尔把名词cogitatio［思想］和动词cogitare［思想］把握为名词perceptio［知觉］和动词percipere［知觉］时，他是要强调：cogitare含有“把某物带向自身”的意思。Cogitare是把可表象之物投置到自身那里。在这种投置（Zu-stellen）中包含着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也即一种标志的必然性，标志着以下事实：被表象者不只是一般地被先行给予，而是作为可支配的东西被投置出来的。因此，只有当某物对人来说被确定和被保障，成为人自发地在其支配范围内能够随时明确地、毫无迟疑和怀疑地加以主宰的东西时，它才被投置、被表象出来了——也即才成为cogitatum［所思、思想］。[50]Cogitare不仅一般地和不确定地是一种表象，而不如说是那种东西，它有条件地设置自身，其条件就是：这个被投置者在其所是以及如何是方面不再允许任何怀疑。


  Cogitare始终是思量（Be-denken）[51]意义上的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量所想的只是让毫无疑虑的东西作为被保障的和在真正意义上被表象的东西而发挥作用。Cogitare本质上是思量性的表象，是检验性的、验算性的表象：cogitare［思想］是dubitare［怀疑］。如果我们取其“字面意思”，我们就容易犯下错误。思想并不是如下意义上的一种“怀疑”，即：处处都只有思量被端出来，任何态度都受到怀疑，任何赞同都受到拒绝。而毋宁说，这种怀疑被理解为本质上关涉于不可怀疑、毫无疑虑之物及其保障。预先并且始终在有所思量的思想中得到思量的，乃是这样一点，即：被表象者总是在计算性的支配范围内得到了保障。所谓一切cogitare［思想］本质上都是dubitare［怀疑］，这无非是说：表象是一种保障（Sicher-stellen）。凡是没有在思想本身面前得到证明、还没有被证明为具有毫无疑虑之物的特征的东西——作为思量的思想仿佛已经与之“隔绝”，对它的计算也已经结束——，对于这种东西，思想（本质上即思量）是决不允许它成为被保障的和确定的，亦即成为真实的。


  在cogitatio［思想］概念中，所强调的重点往往在于：表象把被表象者带向表象者；因而后者作为一个表象者总是“设置着”被表象者，要求对之作出说明，也就是说，抓住、自为地固定、占有、保障这个被表象者。为何?为了进一步的表象，这种表象往往作为保障而被意愿，并且寻求把存在者确定为被确保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应当得到确保，它为何应当得到确保，被带入可靠性之中呢?


  当我们更为本质性地来追问笛卡尔的cogitatio［思想］概念时，我们就能认识到上面这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握到cogitatio［思想］的一个本质特征，尽管我们根本上已经对之有所触及和言说。当我们注意到，笛卡尔说每个ego cogito［我思］都是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每一个“我表象某物”同时都是对“我”的表象，即对我这个表象者的表象（在我面前、在我的表象中），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本质特征。按照一种容易受到误解的说法来讲，人类的任何一种表象都是一种“自身”表象（“Sich”-vorstellen）。


  对此，人们或许会提出如下反对意见：如果我们现在来“表象”弗莱堡大教堂，在眼下的情形下也就是说，来想像这座大教堂，因为我们此刻并没有亲眼感知到它；或者，如果我们亲临其境，以感知方式直接表象这座大教堂，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表象这座大教堂，而且只是这座大教堂。后者就是被表象者。但我们并没有对我们自身进行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纯粹地就其本身把这座大教堂表象出来，并且把我们自身释放到表象在此对置起来的东西即对象（Gegen-stand）中。实际上，笛卡尔把cogito［我思］规定为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意思也并不是说：在每一种对某个对象的表象中，也还有——仿佛作为附加物——“我”自身（即表象者）作为这样一个表象者被表象出来，并且成为对象。因为否则的话，每一种表象根本上就必定会在我们的对象之间不断地来回飘浮，在对真正被表象的对象的表象与对表象者（即ego［自我］）的表象之间来回飘浮。那么，难道“我”这个表象者只是模糊地和附带地被表象的么?非也。


  相反地，在每一种“我表象”中，表象着的“我”都远为本质性地和远为必然地一道被表象出来，也即被表象为那个东西，每一个被表象者都被投置到它上面，被置回到它那里，被投置到它面前。为此，这个表象着的“我”并不需要明确地转向我，回到我这个表象者那里。在对某物的直接直观中，在每一种想象中，在每一种回忆中，在每一种期待中，以此方式被表象活动表象出来的东西都对我表象出来，都被设置到我面前，而且是这样，即：我本身在此并没有特别地成为某种表象活动的对象，而是在对象性的表象活动中、并且惟通过这种表象活动才被投置给“我”。由于一切表象都把有待表象的和被表象的对象投置给表象着的人，表象着的人就以这种独特的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被一道表象出来”了。


  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更鲜明地界定在此决定着一切的本质性要素，那么，上面这种对表象的刻画——即认为在表象中，表象活动本身和表象着的“我”“一道”和“一起”被表象出来了——就还是容易误解的。由于在每一种表象活动中都有这个表象着的人，被表象者都在表象中被投置给他，所以，表象着的人在每一种表象活动中都一道出现——不是事后地，而是预先地，因为他（即表象者）向来把被表象者带到自身面前。由于表象着的人本质上已经与表象范围内的被表象者一道登场，所以，在一切表象中都蕴含着这样一种本质可能性，即：表象活动本身是在表象者的视界内得到实施的。表象活动与表象者在人类的表象中一道被表象出来，这实际上并不是说：仿佛在表象之外也还可以找到“我”及其表象——作为这种表象活动的进一步对象——，然后可以事后把这个“我”及其表象纳入到被表象者范围之内。关于一切表象活动中表象者及其表象活动的“一道被表象状态”（Mit-vorgestelltsein）的讲法是容易令人误解的；事实上，这种讲法要表达的是表象者与表象机制的本质归属性。


  所谓cogito［我思］是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这个命题说的首先就是上面这一点。现在，根据上述，我们也可以对事情作如下描述：人类意识本质上乃是自身意识。这种对我自身的意识并不是附加到关于事物的意识中的，仿佛是事物意识的一个旁观者在一旁行驶。这种关于事物和对象的意识本质上并且根本上首先是自身意识；而且惟有作为自身意识，关于对象的意识才是可能的。对于我们上面已经描述过的表象来说，人的自身（Selbst）本质上是作为位于基底的东西而存在的。这个自身就是sub-iectum［一般主体］。


  甚至在笛卡尔之前，人们就已经看到，表象活动及其被表象者是与一个表象着的“我”相关联的。决定性的新颖处在于：这种与表象者的关联，因而也就是这个表象者本身，担当了一种本质性的标尺作用，也就是一种对在表象活动中作为提供而发生和应当发生的东西而言的标尺作用。[52]


  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测量出“cogito［我思］是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这个规定的内涵和分量。一切意愿和表态，一切“情绪”、“感受”和“感觉”，都是与被意愿者、被感受者和被感觉者相关联的。在这里，这个与它们相关联的东西是在最宽广的意义上被表象和被投置的。因此，上述所有行为方式，而不只是认识和思想，在其本质上是由投置着的表象（das zustellende Vor-stellen）来规定的。一切行为方式都在这样一种表象（Vor-stellen）中有其存在；它们是这样一种表象活动（Vorstellen），是表象（Vorstellungen）——即cogitationes。人的行为方式在其实行中、并且通过其实行而被经验为他自己的行为方式，被经验为他在其中向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自身有所作为的东西。到这里，我们才能够理解笛卡尔对quid sit cogitatio?［什么是思想?］这个问题所作的简洁答案。在《哲学原理》（第一章，第9节）中，笛卡尔写道：


  
    Cogitationis nomine intelligo illa omnia, quae nobis consciis in nobis fiunt, quatenus eorum in nobis conscientia est. Atque ita non modo intelligere, velle, imaginari, sed etiam sentire, idem est sic quod cogitare。


    “所谓cogitatio［思想］，我理解为所有那些东西，它们是对我们（即我们一道意识到的我们自身）来说在我们心中发生的东西，只要我们在我们心中对之有一种共同意识。而且因此，不光是认识、意愿、想象，也包括感觉，我们在此都可以称之为cogitare［思想］”。

  


  如果人们在这里漫不经心地把cogitatio译为“思想”，[53]那么，人们就会努力让自己相信：笛卡尔是把人的一切行为方式都解释为思想和思想方式了。这个意见十分适合于那种关于笛卡尔哲学的流行观点；人们往往认为：笛卡尔哲学是“理性主义”。仿佛理性主义是什么，是不必根据对ratio［理性］和思想的本质界定来规定的；仿佛ratio［理性］的本质是不必首先根据还有待廓清的cogitatio［思想］的本质来揭示的。关涉到后者，现在已经表明：cogitare［思想］是那种充实意义上的表象，也就是说，我们在此必须同样本质性地一并想到：与被表象者的关联、被表象者的自身投置、表象者在被表象者面前的到来和出现，而且是在表象范围内并且通过这种表象。


  我们不可对这里勾勒cogitatio［思想］的本质时出现的繁琐复杂心生不满。这里的做法看起来似乎繁琐复杂，实则是一种努力，试图洞察表象的那个简单而统一的本质。从这种本质出发可以显明如下两点：表象把自身设置入那个敞开域中，即它作为表象活动所穿越的敞开域；还有，为什么人们——虽然是令人误解地——也能够说表象活动是一种对自身的一道表象（Sich-mit-vorstellen）。但首要地，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笛卡尔来说，表象的这个本质已经把它的重心转移到被表象者的自身投置（Sich-zu-stellen）上了，而同时，表象着的人处处预先从自身而来决定了：什么东西能够而且可以被视为被设置好的和持久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要在笛卡尔的cogitatio［思想］和cogito［我思］中一体地得到洞察的那些同样本质性的关联的本质丰富性，那么，从这种对cogitare［思想］之本质的揭示中，就已经透露出表象之为表象的根本性作用。这里已经显示出处于基底的东西，即subiectum［一般主体］是什么——那就是表象；以及对什么而言主体是一个subiectum［一般主体］——那是对真理之本质而言。表象即cogitatio的本质作用明确地表达在那个定律中：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对笛卡尔来说，这个定律乃是一切定律中的定律，是形而上学的原理。对于这个定律，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第一章，第7节）中写道：“…haec cognitio, ego cogito, ergo sum, est omnium prima et certissima, quae cuilibet ordine philosophanti occurrat”。“……一切之中，‘我表象故我在’这个认识是（按等级来看）第一性的和最确定的，它出现在每一个有序地（以本质上合适的方式）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那里”。[54]


  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这个定律是第一性的和最确定的定律，而不是一般地和不确定地对任何一种意见和表象而言的定律。它只是对那种思想而言的，这种思想在形而上学及其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任务意义上进行思考，也即进行追问：什么是存在者，关于存在者的真理无可动摇地植根于何处。


  



第17节 笛卡尔的cogito sum［我思我在］


  现在，在已经对cogitatio［思想］作了解说之后，我们试着来解释一下那个对笛卡尔来说构成形而上学之原理的定律。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关于cogitatio［思想］已经道出的东西：cogitare［思想］是percipere［知觉］，cogitare［思想］是dubitare［怀疑］；cogito［我思］是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


  为正确地理解这个定律，最大的障碍是笛卡尔对它的表述。由于这个表述——由于这个ergo（“故”）——，他这个定律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三段论，完整说来，是一个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构成的三段论。于是，如若把它分为几个组成部分，这个定律就必定如下列：大前提：is qui cogitat，existit［如果谁思想，他就实存］；小前提：ego cogito［我思想］；结论：ergo existo（sum）［故我实存（我存在）］。偏偏笛卡尔把这个定律本身称为一个conclusio［结论］。另一方面，有足够的文字清晰地说明：这个定律是不能在三段论意义上被思考的。也有许多解释者一致同意：这个定律“根本”就不是一个三段论。然而，以这样一个“否定的”断言，我们所获不多；因为，假定这个定律不是一个三段论，而倒是某种为一切提供充分解释的东西，那就只不过是形成了一个同样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而已。


  诚然，唯就这个定律具有一个最高原理的特征而言，人们才会禁不住产生上述假定。但“第一原理”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可能得到证明。人们说它根据自身就是明晰可解的。那么，何来关于这个定律的争论呢?莫非是因为这种“最高的确信”在其内容上是如此不确定和可怀疑吗?是因为笛卡尔的思考太少清晰性，在提出他的“原理”时没有足够小心地投入工作吗?或者，个中困难在于解释者?在此期间，人们提供了笛卡尔本人和他的论敌所讲的一切，又提供了笛卡尔在反驳他的论敌时所讲的一切，人们对这一切作了无休止的讨论，但这个定律仍是一片模糊。


  也许，上述情况的原因始终是那阻碍着我们对重要哲学命题的洞察的同一个困难：我们没有足够简朴而本质性地进行思考，我们过于轻率、过于仓促地运用了我们通常的先入之见。


  因此，我们甚至把“矛盾律”也视为一个本身永远有效的“定律”（“公理”）；我们没有思量一下，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来说，这个定律具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内涵，起着一种不同的作用，不同于它在莱布尼茨那里的内涵和作用；而在黑格尔或者尼采的形而上学中，这个定律又具有另一种真理性。这个定律总是道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不仅是关于“矛盾”，而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得以在其中被经验和被筹划的真理种类。这一点也适合于笛卡尔的ego cogito—sum［我思故我在］。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能认为，以“自明性”的魔杖立即就可以使一切变得明澈透亮。我们必须努力根据我们前面所做的对cogitatio［思想］的解释，按照其固有的尺度，来深思这个ego cogito［我思］。从字面上看，这个定律指向sum，即“我在”（ich bin），也就是指向关于“我在”这样一回事情的认识。但是，如果在这里根本上是要在某个确定的角度上证明：我，即作为ego的“我”（ich），作为表象的表象者而存在，那就不需要一个逻辑推论，一个从已知物的确定存在推出某个眼下未知和不确定之物的存在的逻辑推论。因为在人对某个对象的表象中，并且通过这个对立着的和被表象的对象，对象“与之相对”而立、并且“在它面前”被设置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表象者，已经向自身投置出来了，以至于人借助于这种向自身的投置就能够作为表象者来言说“我”（Ich）。这个在其“我在”中的“我”，亦即表象者，在表象中并且对表象来说与被表象的对象是同样已知的、熟悉的。这个“我”——作为“我是表象者”——已经如此可靠地被投置给表象者，以至于任何逻辑推论（无论它多么合乎逻辑）都达不到表象者的这样一种向自身的投置的可靠性。


  由此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为什么“ergo”［“故”］不能被理解为对一个三段论推论的两个部分的连接。所谓的大前提——is qui cogitat, est［如果谁思想，他就实存］——决不能成为cogito-sum［我思-我在］的基础，因为这个大前提只是从cogito-sum［我思-我在］中推出来的，而且在此推演中，cogito-sum［我思-我在］的本质性内容得到了有所变形的复述。“我在”并不是从“我表象”中推导出来的；而毋宁说，按其本质来看，“我表象”乃是那样一个东西，它已经把“我在”（即表象者）投置给我了。现在，我们就有理由把这个令人棘手的“ergo”［“故”］从笛卡尔定理的公式中删除掉了。但如果我们还要使用这个ergo，那我们就必须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解说它。这个ergo不能意味着：“故（所以）”。笛卡尔这个定律是一个conclusio［结论］，但不是一个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构成的三段论的结论。它之为conclusio［结论］，是在自身中本质上共属一体的、并且在其共属一体性中得到确保的东西的直接联合。Ego cogito，ergo：sum——我表象，“而且这就意味着”，“其中通过表象本身已经安置和设置了”：作为存在者的我。“ergo”并不表达一个结论，而是指引着那个东西，后者不仅仅“是”cogito［我思］，而且也知道自己根据其本质是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ergo”的意思无非是：“而这已经由自身说明”。如果我们把“ergo”去掉，此外进一步也删除“ego”［我］一词对“我”的强调，因为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55]那么，我们就能最鲜明地表达出这个“ergo”的应有之义了。于是，这个定律就成为：cogito sum［我思我在］。[56]


  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说的是什么呢?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方程式”。但我们在这里会落入一个新危险中，就是把一个特定认识区域的表述形式——数学方程式——转用到一个定律上，这个定律的特性在于：不能与其他任何定律相比较，而且在任何角度都不能。在一个方程式意义上对这个定律作出数学解释，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数学”对笛卡尔的认识观和知识观来说是决定性的。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得问：笛卡尔只是把一种现成的和熟练的“数学”认识方式当作一切认识的榜样呢，或者相反地，他其实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重新规定了数学的本质?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做一种努力，更准确地来规定这个定律的内涵，同时首要地是要解答如下问题：“通过”这个定律，什么被设定为subiectum［一般主体］了?


  莫非这个定律本身就是subiectum［一般主体］，就是一切的基础?“Cogito sum”［“我思我在”］不光是说：我思想；也不光是说：我存在；也不是说：我的实存是从我思想这个事实中推出来的。这个定律道出cogito［我思］与sum［我在］之间的一种联系。它说的是：我作为表象者而存在，不仅我的存在本质上是由这种表象规定的，而且我的表象作为决定性的re-praesentatio［表象］决定了每个被表象者的现时在场（Präsenz），也即决定了在表象中被意指的东西的在场状态，也就是说，决定了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存在。这个定律说的是：表象，本质上已经向自身被表象出来的表象，把存在设定为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把真理设定为确信。把一切都回置到这个东西那里（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表象本身的完全本质，因为表象的本质规定了存在和真理的本质，但也规定了作为表象者的人的本质，以及这个决定性标尺的特性。


  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就其包含并且表达出cogitatio［思想］的完全本质而言，与cogitatio［思想］的这种本质一道，设定了真正的、在cogitatio［思想］本身的领域里、并且唯通过cogitatio［思想］而被投置出来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因为在cogitare［思想］中包含着me cogitare［我思、对我之思］，因为表象本质上还包含着与被表象者的关联，而且被表象者的所有被表象状态都把自身聚集到表象者身上，所以，在此可以把自己称为“我”的表象者就在一种突出意义上成为主体，可以说是主体中的主体，构成表象之基础的一切东西都还要归结于这个主体。因此，笛卡尔也就能对cogito sum［我思我在］作如下表述：sum res cogitans［我是思想之物］。


  这个公式诚然与其他公式一样是容易令人误解的。在字面上翻译，这个公式说的是：我是一个思想着的事物。若是这样，人就会被确定为一个现成的对象，结果只是：“思想”这个属性就作为区分特征被指定给人。可是，在这种对定律的理解中，我们或许忘了，sum［我在］已经被规定为ego cogito［我思］。我们或许忘了，依照cogitatio［思想］概念，res cogitans［思想之物］同时意味着：res cogitata，即表象着自身的东西。我们或许忘了，这种自身表象共同构成了res cogitans［思想之物］的存在。笛卡尔本人又引发出一种对res cogitans［思想之物］的肤浅的不充分的解释，因为他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语言进行说教，并且把存在者整体分为substantia infinita［无限实体］与substantia finita［有限实体］。Substantia［实体］乃是表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image: z761]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名称。Substantia infinitia［无限实体］就是Deus［神］，即：summum ens［最高存在者］、creator［创造者］。Substantia finita［有限实体］的领域则是ens creatum［受造存在者］。笛卡尔把后者分为res cogitantes［思想之物］与res extensae［广延之物］。[57]因此，一切存在者都是从creator［创造者］与creatum［受造物］角度被看待的，而通过cogito sum［我思我在］作出的对人的新规定可以说只是被描画到那个旧框架中去了。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表明以往的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新开端所产生的重叠作用（Überlagerung）。一种关于笛卡尔学说的意义和本性的历史学报告不得不去查明这一点。与之相反，对真正的追问的历史性沉思却必须致力于思考笛卡尔那些命题和概念的意义，他本人所要求的那种意义，哪怕为此必须把他自己的陈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因此，所谓sum res cogitans［我是思想之物］就不是指：我是一个配备有思想属性的事物；而是指：我是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在于表象活动，而且这种表象把表象者本身一道置入被表象状态之中。我本身所是的存在者之存在，以及人向来作为他本身所是的存在者之存在，其本质就在于被表象状态及其所包含的确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单纯的表象”，一个单纯的观念，不是什么真正现实的东西；而是意味着：作为res cogitans［思想之物］的我自身的持存性在于表象的一种可靠的被固定状态，在于一种确信，自身（Selbst）正是根据这种确信被带到它自身面前。可是，因为ego cogito［我思］，即“我表象”，并不是指一种在某个孤立的“我”中的个别事件，因为这个“我”（Ich）被理解为自身，而表象之为表象本质上要被置回到这个自身那里才是其所是，所以，cogito sum［我思我在］本质上总是道出了更多的东西。在表象活动本身中得到确保的表象者的存在，乃是被表象者本身的存在的尺度。因此，每一个存在者必然都是根据存在（在被确保的和自身确保着的被表象状态意义上的存在）的这个尺度而得到衡量的。


  Cogito sum［我思我在］（ego ens cogitans［自我即思想着的存在者］）这个定律的可靠性规定着一切知识和一切可知之物的本质，也就是规定着mathesis即数学因素（das Mathematische）的本质。因此，能够被证明和确定为存在者的，也就只是这样一个东西，对它的提供（Bei-stellung）允诺了一种确保（Sicherung），也即一种通过数学认识和以“数学”为基础的认识能够达到的确保。数学上能达到的东西，非人的存在者身上、无生命的自然身上能可靠地计算的东西，乃是广延（空间性质），包括空间与时间的extensio［广延、延展］。但笛卡尔却把extensio［广延］与spatium［空间］等同起来。所以，非人的有限存在者领域，即“自然”，就被把握为res extensa［广延之物］。在这种对自然对象性的标识背后，隐藏着在cogito sum［我思我在］中表达出来的定律：存在是被表象状态。不论这种对作为res extensa［广延之物］的“自然”的解释是多么片面、在某些角度上是多么不足，但如果从其形而上学内涵来深思，并且根据其形而上学筹划的广度来衡量，它却是果断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现代机械技术以及与之相随的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类，才在形而上学上成为可能的。


  在今天，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历史法则的见证人。这个历史法则就是：一个民族有朝一日不再应付得了从它自身的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形而上学，而且这恰恰发生在那个时刻，那时，这种形而上学已经转变到无条件的东西之中了。尼采已经在形而上学上认识到的东西现在变得显而易见了：在其无条件的形态中，现代的“机械经济学”（machinale ökonomie），对一切行动和规划的机械式计算，要求一个超越以往的人的新人类。只拥有坦克、飞机和通讯设备是不够的；拥有能够操纵此类机械的人也是不够的；甚至，人类一味地控制技术，仿佛技术是某种无关痛痒的、超越利害、超越建设和摧毁、可以任意地为任何人、为任何目的使用的东西，这也是不够的。


  需要有一种人类，他根本上适合于现代技术的独一无二的基本本质和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真理，也就是说，他让自己完全为技术的本质所控制，目的恰恰在于操纵和利用具体的技术过程和可能性。


  在尼采形而上学意义上，只有超人（Über-mensch）适合于这种无条件的“机械经济学”，而且反过来讲：为了建立对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地位，超人也需要这种“机械经济学”。


  以他的cogito sum［我思我在］定律，笛卡尔已经撞开了进入这种在形而上学被理解的统治地位的本质区域的大门。而所谓无生命的自然是res extensa［广延之物］，只不过是这个第一定律的本质结论。Sum res cogitans［我是思想之物］乃是对作为res extensa［广延之物］的质料世界的规定的基础、基底、subiectum［一般主体］。


  因此，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乃是subiectum［一般主体］——这个“定律”不是作为字句条文和在语法上设想的构成物，也不是在其被假定为任意的、本身可设想的“含义内容”中被看待的，而不如说，它是根据在其中表达出来的真正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以及在其定律本质中支撑着它本身的东西而得到思考的。那是什么呢?是表象的完全本质。表象本身已经成了对真理和存在的本质的建立和固定。表象在这里把自身置入它本己的本质空间中，并且把这个本质空间设定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和真理的本质的标尺。因为真理现在意味着投置的被确保性，也即确信，而且因为存在意味着这种确信意义上的被表象状态，所以，依照其在奠基性的表象中的作用，人就成为别具一格的主体（Subjekt）。在这个subiectum［一般主体］的支配领域，ens［存在者］不再是ens creatum［受造存在者］，它是ens certum［确定存在者］，indubitatum［无疑之物］，vere cogitatum［真实所思］，即“cogitatio”［思想、表象］。


  现在，我们也才能清晰地认识到，在何种意义上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是一个“基础定律”和“原理”。按照一种大致正确的猜度，即：在笛卡尔思想中，“数学”“以某种方式”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我们就会想起在数学中出现的某些最高定律，即“公理”。我们进而还把这些最高定律与逻辑推论中的大前提相提并论，因为数学思维是以“演绎”方式进行的。由此出发，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假定：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笛卡尔本人确实把它称为“第一性的和最确定的”定律），必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最高定律和“原理”，可以说是一切逻辑推论的最高的大前提。然而，在这种形式上正确的、部分地以笛卡尔本人的陈述为依据的思索中，我们忽略了本质性的东西：通过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只是给出了一个对“基础”和“principium”［原理、本原］的本质的新规定。现在，自身表象着的表象意义上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就是“基础”和“principium”［原理、本原］。由此就作出了一个新决定：在何种意义上这个关于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定律地地道道是这个基础定律（Grund-satz）。基础定律的本质现在是根据“主体性”的本质、并且通过“主体性”而得到规定的。“公理”现在具有另一种意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为解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找到的作为“矛盾律”的ἀξίωμα［公理］的真理性。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的“原则”特征在于：它重新规定了真理与存在的本质，而且这种规定性本身就被称为第一真理，现在也就是说：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者。


  诚然，笛卡尔并没有明确地讨论过这个作为基础定律的定律的定律特征。不过，对它的独一无二性，笛卡尔是有一种清晰的认识的。他作了多重努力，试图使他对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的新颖之处能够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并且努力回应他们的怀疑。但是，为了做这样一些努力，笛卡尔就不得不在传统层面上来谈论，因而不得不从外部、也即总是不合适地来解说他自己的基本立场。而这正是一切本质性的思想都要遭受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是某种隐蔽的关系的后果了。与此相应，一种思想也就把它自己的界限设置到它要深入探索的同一种原始性之中。


  



第18节 笛卡尔和普罗太哥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


  现在，根据前面提到的四个角度，[58]我们就能来刻画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并且把它与普罗太哥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作一番对照了。


  一、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人如何是他自身，以及人知道自己作为什么?


  
    人是别具一格的、为一切对存在者的表象及其真理奠基的基础，一切表象及其被表象者如果要有立足点和持存性的话，都被置于这个基础之上，而且必须已经被置于这个基础之上了。人是这种别具一格意义上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现在，“主体”这个名称和概念在其新含义中转而成为表示人类的专名和根本词语。这就是说：一切非人的存在者都成为对这个主体而言的客体。从此，subiectum［一般主体］不再被视为表示动物、植物和岩石的名称和概念了。

  


  二、这种形而上学包含着何种存在者筹划，根据存在对存在者的筹划?换种问法，存在者的存在状态是如何得到规定的?


  
    存在状态现在指的是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这决不意味着：存在者是一种“单纯的表象”，而表象是人类“意识”中的一个事件，以至于一切存在者都在单纯观念的轻浮构成物中烟消云散了。笛卡尔与后来的康德一样，从不怀疑存在者和作为存在者被固定起来的东西在本身中、并且从自身而来是现实的。但问题还在于：存在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存在者如何通过人（已经成为主体的人）而被获得和被保障。存在乃是在有所计算的表象中得到保障的被表象状态，后者普遍地保证了人在存在者中间的行动，以及对存在者的探究、征服、支配和安排，如此一来，人本身就能自发地成为他本身的保障和可靠性的主人。

  


  三、在这种形而上学中，真理的本质是如何得到界定的?


  
    所有对真理之本质的形而上学规定的一个基本特征表达在下面这个定理中：veritas est 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这个定理把真理把握为认识与存在者的符合。但根据前述，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流行的真理“定义”是会变化的，取决于认识要与之符合的那个存在者如何被把握，但也取决于应当与存在者相一致的认识如何被把握。作为笛卡尔意义上的percipere［知觉］和cogitare［思想、表象］，认识活动的特性在于：它所承认的认识只是那种东西，后者通过表象被投置给不可怀疑的主体，并且作为如此这般被设置的东西又是随时可计算的。对笛卡尔来说，认识活动也指向存在者，但被视为存在者的只是以那种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表象和自身投置的方式而得到保障的东西。一个存在者只是主体能够在其表象意义上对之感到确信的那个东西。真实之物只是被确保之物、确定之物。真理乃是确信，对于这种确信来说，决定性的事情是：在其中，人作为主体总是对自身感到确定和确信。因此，为了确保作为某种本质性意义上的确信的真理，一种先行（Vor-gehen）、一种预先确保（Im-voraus-sichern）乃是必要的。现在，“方法”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仿佛是被挂在主体性的本质上面的。“方法”现在不再仅仅是以某种方式被排列起来的不同步骤的序列，即按照一种经院哲学的“大全”（Summa）方式——后者有其规则的、总是重复出现的结构——对认识和学说的观察、证明、描述和组合的各个步骤的序列。“方法”现在乃是表示对存在者的确保和征服行动的名称，为的是把存在者保障为对主体而言的客体。当笛卡尔在其死后才出版的重要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中提出第四个原则时，他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来设想methodus［方法］的。这第四个原则如下：


    Necessaria est methodus ad rerum veritatem investigandam。“为了追踪和追随存在者之真理（确信），方法是必要的（本质上必要的）”。[59]在如此来理解的“方法”意义上，中世纪的所有思想本质上都是无方法的。

  


  四、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人以何种方式为存在者之真理取得和赋予尺度?


  
    前面所述其实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由于人本质上已经成了subiectum［一般主体］，而存在状态就等于被表象状态，真理已经成了确信，所以，人现在就从根本上支配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因为他为每一个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赋予尺度。究竟什么能够被确定为一个存在者呢?——现在，对此问题的本质性决断就取决于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人。人本身是那个东西，他包含着这样一种支配，以之为有意识的任务。主体之所以是“主观的”，是因为对存在者的规定——因而人本身亦然——不再被束缚到任何限制中，而是在任何角度上都是失去了限制的。与存在者的关系乃是一种进入世界征服和世界统治的控制行动。人赋予存在者以尺度，因为他从自身而来、并且向着自身来规定什么可以被视为存在者。这种标尺乃是尺度的狂妄僭越，[60]由此，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人就被建立为存在者整体的中心。然而，我们还得注意到：在这里，人并不是个别的利己的我，而是“主体”，这就是说，人走上了通向一种无限制的对存在者的表象着和计算着的开发的道路。在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人的现代形而上学地位的本质中蕴含着以下事实：世界发现和世界征服的实施及其发动必须由出类拔萃的个体来承担和完成。关于作为“天才”的人的现代观念，是以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规定为形而上学前提的。因此，反过来讲，天才崇拜及其退化并不是现代人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像“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制度”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的自治不是现代人类的本质性东西。说希腊人向来都把人看作“天才”，这是不可设想的；同样地，如果人们把索福克勒斯看作一个“天才式人物”，也是一种彻底非历史性的看法。


    我们太少地思量：其实恰恰是现代“主体主义”而且只是现代“主体主义”才发现了存在者整体，使之成为可支配和可控制的，并且使那些中世纪不能认识到的、也处于希腊文化的历史视野之外的统治要求和形式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也可以按照四个主导性角度，对普罗太哥拉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作一番相互对照，由此就可以进一步说明上面讲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照表达为四个简约的主导命题。


  一、对普罗太哥拉来说，在其自身存在（Selbstsein）中的人是由人对于一个无蔽者领域的归属关系来规定的。而对笛卡尔来说，作为自身（Selbst）的人是通过世界向人的表象的回撤（Rücknahme）而得到规定的。


  二、对普罗太哥拉来说——在希腊形而上学意义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是进入无蔽者之中的在场。而对笛卡尔来说，存在状态意味着：通过主体并且对主体而言的被表象状态。


  三、对普罗太哥拉来说，真理意味着在场者的无蔽状态。而对笛卡尔来说，真理是自身表象着和确保着的表象活动的确信。


  四、对普罗太哥拉来说，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有所节制地限制到无蔽者领域和遮蔽者之边界上。而对笛卡尔来说，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使表象活动达到自身确保着的确信这样一个失去限制的过程的狂妄僭越。这个标尺使一切能够被视为存在者的东西都隶属于表象之计算。


  如果我们正确地思考上述两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如此这般显露出来的差异性，那就会产生出一种怀疑：是否在这里还贯穿着一个同一的、对两者同样本质性的东西，它使我们在两种情况下都有理由谈论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不过，我们这种对照的意图恰恰在于：弄清楚这种看起来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中虽然不相同、但同一的东西，[61]从而弄清楚形而上学的隐蔽的统一本质，并且通过这个途径赢获一个更为原始的形而上学概念，对立于尼采对形而上学所作的纯粹道德上的、亦即由价值思想规定的解释。


  但是，在我们尝试迈出更原始地去认识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步骤之前，我们必须重温一下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以便澄清尼采与笛卡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而不是两者在历史学上的依赖关系。对于这项工作，我们要通过探讨尼采对笛卡尔的态度来完成。


  



第19节 尼采对笛卡尔的态度


  我们在此指出尼采对笛卡尔定律的态度，意图并不是要指责尼采对这个定律的错误解释。而毋宁说，我们是要看看清楚，尼采立足于由笛卡尔奠定起来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尼采必须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不容否认，尼采是拒斥笛卡尔带给形而上学的转折的；但问题始终还在于：尼采为什么以及是如何达到这样一种拒绝的。


  尼采那些讨论笛卡尔定律的最重要的笔记属于他计划中的主要著作《强力意志》的准备工作。然而，编者们却没有把这些笔记纳入尼采这本遗著中，这就再度说明他们在编辑这本书时是不明真相的。因为尼采对笛卡尔的关系对尼采本人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来说是本质性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内在前提。由于人们没有看到，在尼采对笛卡尔的cogito［我思］的最鲜明的拒绝背后，隐含着一种更为严格的与笛卡尔所设定的主体性的联系，所以，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历史性的、也即决定着他们的基本立场的本质关系，就还是模糊不清的。


  尼采关于笛卡尔的议论的主要部分可见于大八开本版的第十三卷和第十四卷中，这两卷收有那些基于并不明显的原因而没有纳入《强力意志》这本遗著中的笔记。我们首先要通过表面的罗列，把我们下面要重点探讨的段落标在下面：第十三卷，第123条（作于1885年）；第十四卷，上册，第5、6、7条（作于1886年；来自与第123条相同的笔记本）；第十四卷，下册，第160条（作于1885-1886年）；加上遗著《强力意志》第484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第485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第533条（作于1887年春季至秋季）；此外也参看第十二卷，第一部分，第39条（作于1881-1882年）。从这些笔记中又可以明见：尼采对大思想家们的争辩多半是根据关于这些思想家的第二手哲学著作来进行的，因而在细节上本来就已经大可疑问了，以至于对我们来说常常不值得做一种更为准确的探讨。


  而另一方面，返回到伟大思想家的著作那里，返回到全面而准确的文本那里，这也还不是一个保证，保证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得到深思熟虑、重新思考，得到更为原始的把握。结果是，工作做得十分精细的哲学史家们多半报道了关于他们“研究”的思想家的一些最令人奇怪的事情；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仍然能够借助于这样一种不充分的历史学报道认识到本质性的东西，原因简简单单，就在于他作为思想者和追问者自始就切近于有待思想和追问的东西了——这是一种无论多么精确的历史学科学都不能达到的切近。这一点也适合于尼采对笛卡尔的态度。这种态度乃是错误解释与本质性洞察的一个混合。这种情况，加上以下事实——即：经过难以一目了然的十九世纪，尼采已经与那些大思想家们分离开来了，因而失去了本质历史性联系的简单线索——使尼采与笛卡尔的关系变得极为错综复杂。我们在此只好限于最重要的东西。


  首先，尼采同意人们对这个定律的流行解释，即把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看作一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的基础就是证明的目标：“我”在，一个“主体”存在。尼采以为，笛卡尔假定：人被规定为“我”以及“我”被规定为“主体”，这是不言自明的。但尼采反对这个结论的可能性的所有理由，部分地在笛卡尔时代就被提出来了，此后又总是再三被端出来，那就是：为了能够达到这种逻辑推论，设定这个定律，我必须已经知道cogitare［思想］意味着什么，esse［存在］意味着什么，ergo［故］意味着什么，“主体”意味着什么。在尼采以及其他人看来，因为这种知道是为了这个定律、并且在这个定律中——假定它是一个结论——被预设的，所以，这个定律本身不可能是第一性的“确信”，根本不可能是一切确信的基础。这个定律承担不了笛卡尔加在它身上的重负。对于这种疑虑，笛卡尔本人已经在他最后一部总结性著作《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中作了回答［《哲学原理》，第一章，第10节；1644年拉丁文版，1647年出版了由作者友人译出的法文版；参看《笛卡尔著作集》（Oeuvres de Descartes），亚当和唐内里编，巴黎1897-1910年，第八卷，第8页］。这段文字直接关联于我们前面所引的对这个作为prima et certissima cognitio［第一性的和最确定的思想］的定律的特性刻画：


  
    Atque ubi dixi hanc propositionem ego cogito, ergo sum, esse omnium primam et certissimam, quae cuilibet ordine philosophanti occurrat, non ideo negavi quin ante ipsam scire oporteat, quid sit cogitatio, quid existentia, quid certitudo; item quod fieri non possit, ut id quod cogitet, non existat et talia; sed quia hae sunt simplicissimae notiones et quae solae nullius rei existentis notitiam praebent, idcirco non censui esse numerandas。


    “而当我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定律是每个以正确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所遇到的一切东西中第一性的和最确定的定律时，我并没有借此否认：人们在这个定律之前必须‘知道’（scire）‘思想’、‘实存’以及‘确信’是什么，同样也必须‘知道’‘思想者不存在这样一回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以及诸如此类；但因为这些是最简单的概念，而且只有它们才提供出知识，在其中被命名的东西又没有作为存在者而实存，所以我就认为，这些概念在这里并没有特别地被列举出来（得到考虑）”。

  


  可见，笛卡尔明确地承认，“在”这种认识“之前”，一种关于存在、认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是必要的。但实质性的问题仍然是：应当如何理解这个“之前”（vor），对最熟知之物的这样一种前知识的根据何在，最熟知之物的熟知性的本质是从哪里得到规定的。我们上面引用的笛卡尔的文字应当这样来理解：这个定律，这个被设定为“原则”和第一确信的定律，把存在者表象为确定的存在者（确信被理解为表象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东西的本质），从而恰恰通过这个定律才一道设定了存在、确信和思想意味着什么。这些概念在这个定律中一道得到了把握，这一点仅仅表明：它们也属于这个定律的内容，但并不是作为这个定律以及它所设定的东西的依据。因为，惟有借助于这个定律——首先借助于这个定律——，才确定了这个notissimum（最可认知和认识的东西）必须具有何种特征。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笛卡尔此前做的一个原则性评论，这个评论整个就具有亚里士多德的风格（《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但仍然带有它自己的现代腔调：


  
    Et saepe adverti Philosophos in hoc errare, quod ea, quae simplicissima erant ac per se nota, Logicis definitionibus explicare conarentur; ita enim ipsa obscuriora reddebant.


    “而我常常发觉，哲学家们之所以会误入歧途，是由于他们试图借助于逻辑的概念规定，使最简单的东西和通过自身可认知的东西变得更清晰；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只是）把本身清晰的东西转变为某个更模糊的东西了”。

  


  在这里，笛卡尔说，“逻辑”及其定义并不是清晰性和真理性的最高法庭。清晰性和真理性另有一个基础；对笛卡尔来说，它们基于由他的基础定理（Grund-satz）所设定的东西中。首要地，可靠和确定的东西具有优先性，而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存在、思想、真理和确信的最普遍规定。


  人们可能会指责笛卡尔的只有一点：他没有充分明确地说，在这个定律中一道被思考的普遍概念是否以及如何通过这个定律本身而获得了它们的规定性，并且也没有明确地说，一种对这些概念的在先规定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规定并没有以这个定律的基本确信为依据的话。只不过，如果从其影响范围来看，这种责难或许是一种针对所有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责难。因为，把存在的概念和本质视为最熟知的东西，因而去追问何种存在者必须被经验，以及这个存在者必须如何被经验，才能在其存在角度上得到这样那样的解释——这样一种做法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导性思想方式的要义。


  笛卡尔在回答前面提出的疑虑时想说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为原则性的方式、在对下文内容的预见中，对之作如下表述：首先必须有一个存在者已经被固定在其真理中了，由之而来，存在和真理也就得到了概念性的界定。笛卡尔的定律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它立即一体地规定和表达了存在、确信、思想的内在关联。在这里蕴含着它作为“原理”的本质。


  如果我们此外来思索一下，根据笛卡尔对这个定律的最独特的决定性解释，这个定律不能被看作一个逻辑推论，那就显而易见：依照这个定律的定律特征，为这个定律所确保的存在者——在其完全本质中的表象——如何同时也提供出关于存在、真理和思想的可靠性。笛卡尔本人似乎又没有给予足够强调的那个东西——即：这个定律作为“原理”也必须“原则性地”得到思考，也就是必须哲学地得到思考——，他其实是通过一个多次提到的短语（ordine philosophanti［以正确方式进行哲学思考者］）对之作了暗示。只有当我们沿着唯一的方向，即为了寻求一个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m veritatis［真理的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础］而采取的方向，来思考这个定律，这个定律才是可实行的，才能发挥其全部内容。这种寻求必然思及fundamentum［基础］、absolutum［绝对］、inconcussum［不可动摇］、veritas［真理］，在一定意义上把所有这一切与那个使寻求足以成为确定存在者、并且因此得到固定的东西放在一起来思考。关于存在、认识和表象的先行概念也是在这个确定的和最熟知的东西意义上被表象的。Cogito sum［我思我在］这个定律说的只是：它们已经如此这般被表象了。尼采指责笛卡尔的定律使用了一些未经证明的前提，因此不是一个基础定律。他的这个指责在两个方面未击中要害：


  一、如果这个定律根本不是一个依赖于大前提的逻辑推论；


  二、而且首要地，如果这个定律本质上恰恰是尼采没有发觉的预先设定（Voraus-setzen）本身，那么，在这个定律中就预先明确地设定了每一个定律和每一种认识引为本质基础的东西。


  更为本质性的似乎是尼采对这个定律提出来的另一种怀疑，当然，这种怀疑同样还是依据于那种先入之见，即以为这个定律是一个逻辑推论。但如果我们撇开这个站不住脚的先入之见，那就可以表明：尼采确实触及到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不过，尼采对笛卡尔的争辩在关键点上仍然是捉摸不透的，因为在他的那些怀疑起作用的地方（如果它们得到了充分思考的话），它们恰恰是反对尼采本人的。首先我们可以猜想，在真正的关键点上，尼采是从他自己的基本立场出发来认识笛卡尔的基本立场的，他从强力意志出发来解释笛卡尔的基本立场，按照我们前面的讲法，他是“以心理学方式来清算”笛卡尔的基本立场。因此我们用不着奇怪：在以心理学方式解释一种本身就是“主观的”基本立场时，我们会沦于一种乍看起来不能立即洞见的立场的纷乱之中。不过，我们仍然必须去尝试这样一种洞见，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对作为形而上学的尼采哲学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形而上学历史的本质联系中对尼采哲学的理解。


  尼采以为，笛卡尔的这个定律是要把“我”和“主体”设定和保障为“思想”的条件。但他也看到，按照现代哲学中的怀疑论思潮，已经变得更为可信的是：与笛卡尔的这个意图相反，思想倒是“主体”的条件，这就是说，思想是“主体”、“客体”和“实体”概念的条件。在这里，尼采指出现代哲学中的“怀疑论思潮”，而且指的是“英国经验主义”；按照后者的学说，“本质概念”（范畴）来源于联想和思想习惯。


  尼采当然已经认识到，洛克和休谟的学说只不过是对笛卡尔的基本立场的一种粗糙化，意在摧毁哲学思维，而且是以一种对笛卡尔那里的现代哲学开端的不理解为基础的。我们上面所引的笛卡尔关于在cogito sum［我思我在］中一道得到思考的普遍“概念”的评论，也包含着这样一点：最普遍的和最熟知的概念不光是像每一个概念本身那样由一种思想生产出来的，而不如说，这些概念及其内容是以思想和陈述为引线而被赢获和被规定的。对笛卡尔来说，已经确定的一点是：存在状态意味着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作为确信的真理意味着在表象中的被固定状态（Festgestelltheit）。


  尼采以为必须针对笛卡尔提出来的所谓新视角，即“范畴”起源于“思想”这样一个想法，其实是笛卡尔本人的决定性定律。诚然，笛卡尔还致力于一种对作为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的思想的本质作一种统一的形而上学论证，而尼采则受制于英国经验主义而沦于“心理学的说明”之中。但由于尼采也根据“思想”来说明范畴，所以，在他相信必须与笛卡尔对抗的地方，他其实是同意后者的。只不过，尼采对存在和真理在思想中的起源的说明方式是不同的：他给予cogito sum［我思我在］另一种解释。


  尽管尼采自己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但事实上他与笛卡尔都一致同意：存在意味着“被表象状态”，即思想中的被固定状态；真理意味着“确信”。在这个角度上讲，尼采完全是以现代方式进行思考的。但当尼采争辩说，笛卡尔的定律是一种直接的确信，亦即是通过一种单纯的认知而被赢获和被保障的，这时候，他确实相信自己在反对笛卡尔。尼采说：笛卡尔对一种不可动摇的确信的寻求乃是一种“强力意志”：“‘求真理的意志’作为‘我不愿被欺骗’或者‘我不愿欺骗’或者‘我愿确信自己并且成为坚定的’，乃是强力意志的形式”（《全集》，第十四卷下册，第160条）。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尼采把ego cogito［我思］回溯到一种ego volo［我愿］，并且把velle［意愿］解释为强力意志意义上的意愿，而强力意志则被尼采思考为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但是，倘若对这种基本特征的设定只有在笛卡尔的基本立场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那又会如何呢?那么，尼采对笛卡尔的批判就会成为一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的误解。形而上学只能使那种人惊讶，后者还没有认识到，形而上学的这样一种自身误解在其完成阶段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性了。尼采如何已经从一种原始的形而上学沉思的道路中被抛了出来，这一点可明见于以下句子：“实体概念是主体概念的一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强力意志》，第485条；作于1887年）在这里，尼采是在现代意义上理解“主体”的。主体乃是人类自我。实体概念决不像尼采所认为的那样，是主体概念的一个后果。但主体概念也不是实体概念的后果。主体概念源于那种对存在者之真理的新解释；根据传统，存在者被思考为οὐσια［在场状态］、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subiectum［一般主体］，而现在，基于cogito sum［我思我在］，人成为真正的基础，成为那个quod substat［位于底下的东西］，成为实体。[62]主体概念无非是一种限制，即把变化了的实体概念限制到作为表象者的人身上，而在这个表象者的表象中，被表象者和表象者在它们的共属一体性被固定下来了。尼采误解了“实体概念”的起源，因为尽管对笛卡尔作了种种批判，但他却在没有充分认识到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的情况下，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视为无条件地得到确保的，并且把一切都投在作为主体的人的优先地位上面。当然，主体现在被把握为强力意志；与此相应，cogitatio，即思想，也获得了不同的解说。


  这种变化表现在尼采关于“思想”的本质的一段表述中。这段话不是在随便哪个地方记录下来的，而是在他对笛卡尔的确信的解释语境中（把它解释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式）：


  
    “思想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认识’的手段，而是描绘和规整一个事件、使它便于我们使用的手段：我们今天对思想作这样的思考，明天也许作另一番思考”。（《全集》，第十三卷，第123条）

  


  在这里，思想纯粹是在“经济学上”、在“机械经济学”意义上被解释的。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作为被思考者，只有就它服务于强力意志的保存而言才是“真实的”。可是，甚至我们如何对思想进行思考，也唯一地是根据这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于是，从这个关于思想的理解出发，尼采就必然得出结论：当笛卡尔以为一种对他的定律的明晰性的洞见确保了这个定律的确信时，他弄错了。照尼采看来，ego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只是由笛卡尔假定的一个“假设”，因为它给予“后者最大的强力感和可靠性”（《强力意志》，第533条；作于1887年）。


  现在，笛卡尔的定律突然成了一个假设，一个预先假定，而并不像最初提出来的责难所认为的那样，首先是一个逻辑推论！尼采对笛卡尔的态度缺乏一以贯之、自圆其说的特性。只有当尼采不再从事一种对这个定律的实质内容的探讨，而是“在心理学上”清算这个定律，也就是把这个定律理解为人的一种源于强力意志的自我保障的方式时，他的态度才是明晰的。


  诚然，倘若我们想从尼采的态度中得出结论，认为尼采根本上已经抛弃或者克服了笛卡尔对作为被表象状态的存在的解释，他对作为确信的真理的规定，他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规定，那我们就想得太仓促了。笛卡尔的存在解释被尼采接受过去了，所根据的是他自己的强力意志学说。这种接受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尼采也把存在与“被表象状态”等同起来，并且把后者与真理等同起来，而没有去追问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基础。在《强力意志》第12条中已可明见尼采把“存在”与“真理”的等同起来的做法。在这样一种等同中，尼采最清晰地向我们证明：他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植根于cogito sum［我思我在］中。对尼采来说，“真理”与“存在”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即：在表象和保障中被固定下来的东西。


  但是，尼采并没有把“存在”和“真理”以及它们的等同承认为基本真理（Grundwahrheit）。这就是说，在他的解释当中，它们并不是“最高价值”；他仅仅是容许真理作为强力意志之保存的一种必要价值。是否在表象中被表象的东西以某种方式显示出现实之物本身的某种东西，这是成问题的，甚至是必须否定的；因为一切现实之物都是一种生成。然而，一切表象作为固定（Fest-stellen）都阻止生成，都显示着停滞中的生成者，因而就是如其所不“是”的那样显示着生成者。表象只给出现实之物的假相。因此，以作为生成者的现实之物来衡量，真实的和在表象中被视为存在着的东西，本质上是错误的。真理是谬误，但却是一种必要的谬误。“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最终关键”。（《强力意志》，第493条；对此可参看帕斯卡尔：《思想录》，第18条）[63]


  尼采通盘接受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但却以心理学方式来清算它，也就是说，他把作为“求真理的意志”的确信建立在强力意志基础上。可是，尼采不是在驳斥笛卡尔所思考的“主体”概念吗?确实，尼采说过：作为主体的“自我”概念乃是“逻辑学”的一个发明。


  而什么是“逻辑学”呢?


  逻辑学是“这样一个命令：不要去认识真实之物，而要去设定和整理一个我们应当称之为真实的世界”。（《强力意志》，第516条；作于1887年）在这里，逻辑学被把握为一个命令和一种命令形式，也即被把握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工具”。更为明确的说法是：“逻辑学并非来自求真理的意志”。（《强力意志》，第512条；作于1885年）这话令人惊奇。按照尼采自己的概念，真理其实是固定的和被固定的东西；但难道逻辑学不是起源于这种求固定化和持存化的意志吗?根据尼采自己的理解，它只可能来自求真理的意志。而如果尼采说“逻辑学并非来自求真理的意志”，那么在这里，他无意间一定是指另一种意义上的真理：并不是在他所谓作为一种谬误的真理意义上，而是在传统意义上，指的是认识与事物和现实之物的符合一致。这个真理概念乃是那种关于作为假相和谬误的真理的解释的前提条件和主导尺度。那么，尼采自己对作为假相的真理的解释不是就成为一个假相了吗?它甚至还不及于假相：尼采对作为谬误的“真理”的解释，乞灵于真理（作为与现实之物的符合一致）的本质，成为对他自己的思想的颠倒，因而成为对他自己的思想的消解。


  但是，倘若我们仅仅想从上面所讲的角度来追踪这种对存在和真理的消解，那么，我们就会把对尼采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争辩弄得过于轻松了，并且让一切都处于半拉子的程度上。尼采不再摆脱得掉的这些纠缠，首先为一种基本情调所掩盖，这种基本情调就是：一切都是由强力意志支撑的、通过后者而成为必需的，并且因此得到合法性辩护。这一点表现在：尼采能够同时说，“真理”是假相和谬误，但它作为假相却又是一种“价值”。通过价值进行的思考掩盖了存在和真理之本质的倒塌。价值之思本身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功能”。当尼采说“自我”以及“主体”概念是“逻辑学”的一个发明时，他就不得不把主体性当作“幻想”来拒绝——至少在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现实性而被要求的地方，他必须拒绝这个“幻想”。


  然而，在尼采思想中，对意识思维的自我性意义上的主体性的反驳，是与他对在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形而上学意义上（这种意义固然是没有被认识的）的主体性的无条件接受相一致的。对尼采来说，基体不是“自我”，而是“身体”。尼采说：“对身体的信仰比对灵魂的信仰更为基本”（《强力意志》，第491条）；还说：“身体现象是更丰富、更清晰、更可理解的现象：在方法论上必须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必对其最终意义作某种确定”（《强力意志》，第489条）。而这就是笛卡尔的基本立场，假如我们还有眼睛能观看，也就是说，还能形而上学地进行思考。身体“在方法论上”必须置于优先地位。这是一个方法问题。我们知道，这意思就是说：问题在于一种做法，即在规定一切可固定之物被回置到何处时的一种做法。身体“在方法论上”必须置于优先地位，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比笛卡尔更清晰、更可理解地、而且还更灵巧地进行思考，但却完全只是在他的意义上进行这种思考。方法是决定性的。尼采用身体来取代灵魂和意识，这丝毫没有改变由笛卡尔确定下来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尼采只是把这种立场粗糙化了，把它带向边界，或者甚至是把它带入无条件的无意义状态的领域里了。不过，假定只有无意义状态还对强力意志有利，那它就不再是一种反驳了。“根本点：从身体出发并且用它作为指导线索”。（《强力意志》，第532条）如果我们把它与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善恶的彼岸》中的那段文字（第36条）放在一起来思考——在那里，尼采把“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世界”设定为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实在性”——，那么，我们就能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尼采的形而上学如何明确地展开为笛卡尔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完成；只不过，在尼采那里，一切都从表象和意识（perceptio［知觉］）领域被移置到appetitus［欲望］或本能领域中了，而且是无条件地根据强力意志的生理学而得到思考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反过来真正以形而上学方式来思考笛卡尔的基本立场，衡量被表象状态和可靠性意义上的存在和真理的本质性转变的全部内在的效果。差不多与笛卡尔同时地，但根本上是受笛卡尔的决定性影响，帕斯卡尔力图挽救人的基督教信仰。这一点不仅把笛卡尔哲学排挤到一种“认识论”的假象中，而且与之一体地，也使它表现为一种仅仅为“文明”效力、而不是为“文化”效力的思想方式。但事实上，笛卡尔的思想关心的是一种根本的转移，也就是整个人类及其历史从基督徒思辨性的信仰真理的领域向植根于主体的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的转移；正是根据这种被表象状态的本质基础，现代人的统治地位才成为可能的。


  1637年，作为《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序曲，笛卡尔发表了《方法谈》。[64]根据我们前面对“方法”的现代形而上学意义所讲的话，眼下这个书名就无需解说了。


  在《方法谈》第六部分中，笛卡尔讨论了新的存在者解释的影响，特别是讨论了res extensa［广延之物］意义上的自然，后者应当根据“形体与运动”（位置和运动状态）而被表象出来，也就是说，应当由此成为可预言的，从而可控制的。这种建立在cogito sum［我思我在］基础上的新的概念构成为他开启了一个前景，而只有眼下这个时代才在其完全的形而上学的无条件状态中经历了这个前景的展开。笛卡尔说（《全集》，第六卷，第61页以下，参看《选集》，E.吉尔松编，1925年，第61—62页）：


  
    Car elles （quelques notions générales touchant la Physique） m'ont fait voir qu'il est possible de parvenir à des connaissances qui soient fort utiles à la vie, et qu'au lieu de cette philosophie spéculative, qu'on enseigne dans les écoles, on en peut trouver une pratique, par laquelle connaissant la force et les actions du feu, de l'eau, de l'air, des astres, des cieux et de tous les autres corps qui nous environnent, aussi distinctement que nous connaissons les divers métiers de nos artisans, nous les pourrions employer en même faàon ç tous les usages auxquels ils sont propres, et ainsi nous rendre comme maîtres et possesseurs de la nature.


    “因为它们（即那些根据cogito sum［我思我在］规定着关于自然之本质的新筹划的概念）已经为我开启了这样一个前景：有可能获得对生活十分有用的认识，有可能替代那种仅仅事后对一种预先给定的真理进行概念分析的学院式哲学，找到一种直接朝向存在者和针对存在者的哲学，使得我们能获得关于火、水、气、星体、天穹以及我们周围的所有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的认识；而且这种（关于要素、元素的）认识将与我们关于我们的工匠的不同活动的认识同样准确。因此，我们将能够以同样的方式、为着与之相适合的所有意图，来实行和使用这种认识，以至于这种认识（新的表象方式）将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和所有者”。[65]

  


  



第20节 笛卡尔与尼采的基本立场的内在联系


  尼采对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任何方面看都证明了以下事实：他误解了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内在的本质历史性联系。这种误解的必然性的原因在于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形而上学——在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阻碍了一种对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根本上正确的洞察。当然，要认识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首先得从对上述三个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比较性考察中，一眼看出那个同一者，那个支配着三个基本立场的本质、并且同时要求着它们各自的唯一性的同一者。


  为了正确地显突这个同一者，可取的做法可能是，按照我们前面讲的四个主导性角度，也把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作一番对照。


  一、对笛卡尔来说，人是表象着的自我性（Ichheit）意义上的主体。对尼采来说，人是在作为“最终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本能和情绪（质言之就是身体）意义上的主体。所有世界解释都是在这种对作为形而上学主导线索的身体的回溯中得到实行的。


  二、对笛卡尔来说，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等于是通过自我主体并且对自我主体而言的被表象状态。对尼采来说，“存在”固然也是被表象状态，但这种被把握为持存性的“存在”不足以让我们把握真正“存在者”，亦即在其生成现实中的生成者。作为固定和僵固的东西，“存在”只不过是生成的假相，但却是一个必然的假相。现实之物（作为生成）的真正存在特征乃是强力意志。尼采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的解释如何植根于前面提到的本能和情绪的主体性，同时本质上也是由对作为被表象状态的存在状态的筹划来一道规定的，这一点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和特别的证明。


  三、对笛卡尔来说，真理的意思无非是对在自身表象着的表象范围内的被表象者的可靠投置；真理就是确信。对尼采来说，真理就等于是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真实之物取决于人对存在者持有什么看法以及人把什么看作存在者。存在是持存性、固定性。持以为真是对生成者的固定，通过这种固定化，总是有某个持存者对生命体而言在其本身及其周遭得到了确保；而借助于这个持存者，生命体才能对自身的持存和保存感到确信，因而才能掌握强力之提高。在尼采看来，作为固定化的真理乃是为生命体所需要的假相，也就是为作为“主体”的“身体”这个强力中心所需要的假相。


  四、对笛卡尔来说，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尺度，而这是在使表象失去限制而成为自身确保的确信这样一个僭越要求意义上讲的。对尼采来说，不光被表象者本身是人的一个产物，而且任何种类的每一种构形和赋形（Gestaltung und Prägung）都是人的产物和所有物；这个人乃是任何种类的透视角度的无条件主宰，而正是在此类透视角度中，世界被构形，被赋权而成为无条件的强力意志。


  因此，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是书作为“增补和说明”被附加在次年即1887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中）第三章第12节中，尼采写道：


  
    “‘客观性’——它没有被理解为‘无利害的观点’（那是一种误解和荒谬），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能力，即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赞成和反对，有能力公布和中止自己的赞成和反对意见，使得人们知道如何利用视角和情绪解释的不同去进行认识”。


    “只有一种透视的观看，只有一种透视的‘认识’；我们越是让更多的情绪去表达某个事物，我们越是善于用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去观察同一个事物，我们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变得完全”。

  


  这种情绪或者那种情绪越是能轻易地发挥作用，人们就越是必须按照需要和功用来观看——人们就越是必须预见、计算、因而规划。


  对人借以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变成“主体”的转变的特别强调，以及对进而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为主体性所有的作用的考虑，可能会引发一种看法，以为形而上学及其基本立场的转变的最内在历史只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的转变的历史。这个意见或许完全吻合于如今流行的人类学的思想方式。但它是一种谬见，尽管看起来它是由我们前面的阐述引起和促成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必须得到克服的谬误。


  因此，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一方面总结了对普罗太哥拉与笛卡尔的比较，另一方面也总结了对笛卡尔与尼采的比较之后，我们就必须抢先一步，指明形而上学历史（作为存在之真理的历史）的历史性的本质基础。这样一种指明同时也将使我们有可能说明一种我们已经多次使用过的区分，即：有条件的主体性与无条件的主体性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也为下面这个更多地仅仅作为断言端出来的命题所需要：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尼采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西方的一般形而上学的完成，因而——在一种得到正确理解的意义上——也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的终结。


  



第21节 人的本质规定与真理的本质


  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所以，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的基础就在于真理的各个本质以及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各种解释。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我们的思想也处于它的魔力中，或者看起来倒是不可避免地处于它的魔力中——不假思索地认为，真理的本质和存在解释是由作为真正主体的人来规定的。然而，若更本质性地来思考，那就显而易见：主体性取决于作为“确信”的真理的本质和作为被表象状态的存在。我们已看到，表象是如何展开它的全部本质的，人（首先作为“自我”）如何只有在这种本质——作为位于基底之物的本质——范围内才转变为狭义上的主体。人由此成为主体性的实行者和管理者，甚至成为主体性的占有者和承担者；这一点绝没有证明：人是主体性的本质基础。


  这些关于主体性之起源的阐述，或许已经使我们接近于在我们的沉思的眼下位置上必须指出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人的各个解释，因而就是历史性的人之存在，难道向来不只是真理以及存在本身的各个“本质”的本质后果吗?倘若情形是这样，那么，人的本质就决不可能通过以往的、即形而上学的对人的解释（人作为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而得到充分的规定，无论人们在此是把rationalitas（理性、意识和精神性）还是把animalitas（动物性和身体性）置于优先地位，或者向来只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折中的平衡。


  
    对上述联系的洞识乃是我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动力所在。人的本质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的，取决于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动词性的）。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根据关于存在之真理的问题，而不再是根据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问题，我已经作了一个尝试，试图从人与存在的关联、而且仅仅根据这种关联来规定人的本质；在那里，人的本质在一种得到确凿界定的意义上被称为此之在（Da-sein）。尽管对一个更为原始的真理概念作了从实事上看必然的、因而同时的阐发，但在过去的十三年里，丝毫没有成功地唤起对这个问题提法的理解——哪怕只是一种初步的理解。一方面，这样一种无所理解的原因在于我们那种不可根除的、自我加固的对于现代思想方式的习惯：人被看作主体；对人的一切沉思都被理解为人类学。而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无所理解的原因也在于那种尝试本身，也许因为这种尝试其实是某种历史性地成长起来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制作品”，所以它来自以往的东西，但又要挣脱以往的东西，由此必然地并且持续地依然回指着以往的道路，甚至乞灵于以往的东西，以便去言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首要地，这条道路在一个关键地方中断了。这种中断的原因在于：这条已经踏上的道路和已经开始的尝试有违自身的意愿而进入那种危险之中，即：只是重新成为一种对主体性的巩固；这种尝试本身阻碍了那些决定性的步骤，也就是说，阻碍了在本质实行中对这些步骤的充分描绘。一切向“客观论”和“实在论”的求助都还是“主体主义”。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处于主体-客体关系之外。[66]

  


  西方流行的解释把人说成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在这种解释中，人首先是在animalia［动物］、ζ[image: z210]α［生命、生物］、生物范围内被经验的。然后，在如此这般出现的存在者身上，被加上了ratio［理性］、λόγος［逻各斯］，作为它的动物性（区别于单纯的动物）的标志和区别性特征。虽然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包含着与存在者的关联，这是我们可以从λόγος［逻各斯］与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的联系中看出来的。但这种关联本身并没有发挥作用。而毋宁说，λόγος［逻各斯］被把握为一种能力，它使“人”这个生物有可能获得更高和更广的认识；而动物保持为“无理性的”动物，即ἄ－λογα［非逻各斯、非理性］。形而上学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真理和存在的本质以及与这种本质的关联是否以及如何规定着人的本质，以至于无论是动物性还是理性，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精神，还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足以原初地把握人的本质。


  如果对于主体性的本质规定来说，决定性的并不是对人的理解而是真理的当下本质，那么，当下的主体性也就必定能够根据总是起决定作用的真理的本质而得到规定。然而，真理的当下本质总是能够根据下面这一点而得到认识，也就是根据：非真理如何在真理的本质中并且基于真理的本质而得到规定，非真理是在哪个角度被把握的。


  在笛卡尔真正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沉思》中，[67]我们看到第四个沉思的标题是：de vero et falso［“论真理与错误”］。这不是偶然的，而且是与“认识论”毫不相干的。非真理被把握为falsitas（错误），后者被把握为error，即迷误（Irren）。谬误的原因在于：在表象中，没有满足可投置状态的条件（即不可怀疑性和确信）的东西被投置给表象者。人犯错误，也就是没有直接而持续地完全占有真实之物，这一点固然意味着一种对他的本质的限制；因此，人在表象范围内所充当的主体也是有限制的、有限的、被它者所限定的。人并不拥有绝对认识；从基督教角度讲，人并不是上帝。但是，只要人确实进行认识，那他也就不是全然在虚无中。人乃是medium quid inter Deum et nihil［上帝与虚无之间的中间物］[68]——后来帕斯卡尔在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采纳了这个关于人的规定，并且使它成为他自己关于人的本质规定的核心。


  然而，在笛卡尔看来，可能犯错尽管是一个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表征，表明人是自由的，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生物。Error［错误］恰恰证明了主体性的优先性，以至于从主体性角度来看，posse non errare，即一种不犯错误的能力，比起non posse errare，即根本上无能于犯错误，是更为本质性的。因为凡在没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地方，要么是根本就不存在与真实之物的关联（诸如在一块石头那里），要么——诸如在一个绝对地认识着、亦即创造着的本质中——就是存在着一种与纯粹真理的联系，这种真理排除了一切主体性，也即排除了一切向自身的自身回置（Sich-auf-sich-selbst-zurückstellen）。与之相反，posse non errare，即不犯错误的可能性和能力，却同时既意味着与真实之物的关联，又意味着错误的事实性，因而也意味着与非真理的牵连。


  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进一步展开过程中，在黑格尔那里，非真理成为真理本身的一个阶段和一个方式，而这就是说，主体性在其向自身的自身摆置（Sich-auf-sich-selbst-stellen）中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即：它把非真理扬弃到绝对知识的无条件之物之中，而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扬弃（Aufhebung），非真理才作为一个起限定作用的和有限的东西而显露出来。在这里，一切谬误和任何错误向来都只是自在自为的真实之物的片面性。这种否定性的东西属于绝对表象的肯定性（Positivität）。主体性是无条件的表象，它于自身中促成、扬弃一切起限定作用的东西。它是绝对精神。


  对尼采来说，主体性同样是一种无条件的主体性，但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依照他对真理之本质的不同规定。在这里，真理本身本质上就是谬误，以至于真理与非真理的区分失效了。这个区分被委托给强力意志的绝对命令（Machtspruch），而强力意志向来按照强力需要无条件地支配着各个透视角度的各种作用。因为对强力之保存和提高来说，对真实之物和非真实之物的支配，对各种谬误、假相以及假相之生产的各种作用的判决，唯一地取决于强力意志本身，因此，按照尼采的想法，真理的以强力为依据的本质乃是“公正”。诚然，为了把握尼采的“公正”（Gerechtigkeit）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必须立即排除所有关于“公正”的观念，所有来自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伦理、启蒙运动伦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伦理的“公正”观念。[69]


  
    “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全集》，第十三卷，第98条）


    还有：“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全集》，第十四卷上册，第158条）

  


  公正唯一地系于对“某物”（Etwas）的保存。这个“某物”就是强力意志。这种新的“公正”不再与一种决断相关，一种根据某个自在地持存的、真实的尺度关系和等级关系对正当与不正当的决断；而不如说，这种新的公正是积极的，首要地是“攻击性的”，它只是根据自身的强力设定什么叫正当和不正当。


  举例说来，英国人最近把停泊在奥兰港的法国舰队炸个粉碎，这从他们的立场来讲是完全“公正的”；因为“公正的”仅仅意味着：有利于强力之提高。[70]这同时也就是说：我们决不能、也不可以对这次行动作出合法性辩护；在形而上学上看，每一种强力都有它的正当性。而且只有通过昏聩无能，它才会成为不正当。但每一种强力的形而上学策略也包含着：它绝不能从对立强力（Gegenmacht）本身的强力角度看到对立强力的一切行动，而是使这种敌对行动服从于一种普遍的人类伦理的尺度——而这种人类伦理却只具有宣传价值。


  依照这种作为公正的真理的本质，“代表着”公正的强力意志的主体性就是一种无条件的主体性。但是，无条件性现在却有着另一种意义，举例说来，它不同于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无条件性。黑格尔形而上学把非真理设定为一种在真理中被扬弃的阶段和片面性。尼采的形而上学径直把谬误意义上的真理设定为真理的这个本质。真理，具有如此这般性质和如此这般被把握的真理，使主体获得了对真和假的无条件支配。主体性不只是失去了任何一种限制，现在，它本身就支配着任何限制和无限制。不唯主体的主体性改变着存在者中间的人的本质和地位。而毋宁说，通过主体性的来源，通过存在者之真理，存在者整体已经经历了另一种解释。因此，通过人之存在向主体的转变，现代人类的历史不只获得了新的“内容”和活动区域，而毋宁说，历史进程本身就变了样。从表面上看来，一切无非是世界发现、世界探究、世界描述、世界设置和世界统治，在其中，人得以扩张自己，按照这样一种扩张使自己的本质变得零碎、平庸，从而丧失自己的本质。然而实际上，这些都只是一些表现，呈现了那些烙印在人类的无条件主体性上面的基本特征。


  



第22节 形而上学的终结


  为了把尼采哲学把握为形而上学，并且界定它在形而上学历史中的位置，光是通过历史学方式把他的基本概念中的若干个概念解释为“形而上学的”概念，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尼采哲学把握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我们前面对“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这个表达所讲过的话，同样也适合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其中的第二格“的”具有genitivus subiectivus［主语第二格］与genitivus obiectivus［宾语第二格］的双重意义；而在这里，“主语”和“宾语”这两个名词含有一种强调的和严格的含义。[71]


  尼采的形而上学，以及与之相随的“古典虚无主义”的本质基础，现在就可以更清晰地被界定为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我们没有单单说“无条件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因为这个规定也适合于黑格尔形而上学，只要后者是自我认识的意志（即精神）的无条件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相应地，黑格尔是根据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理性的本质来规定这种无条件性的本性的；对于理性，黑格尔总是把它思考为知识与意志的统一体，从来没有在一种纯粹知性的“理性主义”意义上来思考它。而对尼采来说，主体性之为无条件的，乃是作为身体的主体性，即本能和情绪的主体性，也就是强力意志的主体性。


  人的本质总是以各不相同的作用进入到无条件主体性的这两种形态之中。贯穿形而上学历史，人的本质普遍地往往被确定为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了。在黑格尔形而上学中，一种在思辨辩证法意义上被理解的rationalitas［理性］成为对主体性来说决定性的东西；而在尼采形而上学中，animalitas（即动物性）成为主导线索。就它们的本质历史性的统一性来看，正是两者把rationalitas［理性］和animalitas［动物性］带向无条件的有效性。


  因此，主体性的无条件本质必然作为bestialitas［兽性］的brutalitas［野蛮性］展开出来。在形而上学的终结处有一个命题：Homo est brutum bestiale［人是野兽］。尼采关于“金色野兽”的说法不是一个偶发的夸张之辞，而是表示一种语境的标志和记号，他处身于这种语境中，而未能看透它的本质历史性的关联。


  但是，从上面探讨过的实情出发来思考，形而上学在何种意义上已经在本质上得到了完成，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它的本质历史处于其终结之中，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种专门的探讨。


  在这里，我们要重新强调的只有一点：我们关于形而上学之终结的谈论并不是要说，将来不再有人“生活”了，那些以形而上学方式进行思考并且制作“形而上学体系”的人们将不再“生活”了。我们更不是要说：人类将来不再根据形而上学来“生活”了。这里要思考的形而上学之终结只是形而上学以变化了的形式“复活”的开始。这些变化了的形式只还使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真的和流失的历史具有一种提供建筑材料的经济作用，而借助于这些材料，在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之后，“知识”（Wissen）的世界得以“重新”建造起来。


  但这样的话，“形而上学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它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本质可能性已经完全发挥出来的历史性瞬间。这些可能性当中的最后一种必定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形式，在其中，形而上学的本质被颠倒了。在黑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中，这样一种颠倒不仅现实地、而且有意识地——但却以各各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完成。在主体性意义上，这种对颠倒的有意识的完成乃是唯一地与主体性相合的现实的完成。黑格尔本人说过，在他的体系意义上来思考，这就意味着企图头足倒立地行走。而尼采也早就把自己的整个哲学称为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


  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完成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是很不完善的，也无需排除以往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继续存在。对不同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以及它们个别的学说和概念的清算还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清算也不是任意地发生的。它为人类学的思想方式所操纵，这种思想方式不再去把握主体性的本质，倒是通过把现代形而上学肤滞化而延续了这种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的“人类学”，乃是形而上学向其最终形态即“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过渡。


  诚然，形而上学的一切本质可能性究竟是否以及如何是完全可以综观的，这个问题还有待决断。难道我们一无所知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不是也依然可能向未来开放着吗?确实，如果形而上学就是一切历史的本质基础，那么，我们就决不会“高蹈于”历史之上，至少是不会“高蹈于”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上。


  倘若历史是一个事物，那就可以明见：如果人们要求的话，人们必须“高蹈于”历史之上才能认识历史。但如果历史并不是一个事物，而且如果我们本身在历史性地存在之际一道成为历史本身，那么，那种“高蹈于”历史之上的尝试也许就是一个企图了，一个决不能达到历史性决断的立足点的企图。关于形而上学之终结的说法当然是一个历史性决断。也许，我们关于形而上学的更原始本质的沉思将把我们引向上述决断之立足点的近处。这种沉思就等于是对欧洲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本质的洞察。


  



第23节 与存在者的关系和与存在的关联，存在学差异


  对尼采、笛卡尔、普罗太哥拉的三个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所做的比较，至少部分地已经使我们准备好了对我们一直克制着的问题的解答。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已经刻画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什么是同一的、普遍具有支撑作用和指引作用的东西?显然是那种东西，它总是在对三个基本立场的比较中作为统一和同一者被收入眼帘，而我们正是根据这个统一和同一者来探问这三种基本立场的，目的是为了显突它们各自的特性。我们已经通过对引导一切比较活动的四个角度的命名，强调了这个统一和同一者。


  这四个角度是：


  一、人成为自身的方式；


  二、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筹划；


  三、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


  四、人为存在者之真理采取和给予尺度的方式。


  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只是任意地把这四个角度收拾在一起呢，还是它们本身就处于一种内在联系中，以至于在每个角度中向来已经设定了其他三个角度?倘若是后一种情况，而且因此这四个角度标识着一个统一的结构，那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这个由四个角度所限定的结构与我们所谓的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处于何种关系中?


  第一个角度思考人如何成为自身，成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它知道自己并且通过这种知道是这个存在者，它有意识地把自己与一切不是它本身的存在者区别开来。在这种自身存在中包含着以下事实：人处于一种关于存在者的真理中，而且是处于一种关于它本身所是和它本身所不是的存在者的真理中。因此，这第一个角度就包括了第三个角度：存在者之真理。在第三个角度中，第二个也已经一并得到了思考；因为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必须在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所是的东西（即存在者之存在）中来揭示和表象这个存在者。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包含着一种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筹划。但只要人在成其本身之际保持在存在之筹划中，并且置身于关于存在者的真理中，那么，人或者必须把关于存在者的真理采取为他自身存在的尺度，或者必须从他的自身存在中为存在者之真理给予一个尺度。第一个角度包含了第三个，而第三个包含了第二个；但第一个角度同时也包含了第四个。相应地，从第二个角度出发，因而也就是从第三个角度出发，就可以表明其余几个角度的共属一体关系。


  这四个角度标志着一个起初无名的结构的统一性。但这个结构与被我们不确定地称为人与存在者的关系的东西处于何种关系中呢?如果我们更确切地思考一下人与存在者的关系，就可以表明：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存在者的关联中存在和出现的。因为一旦主体-客体关系被限制在现代的形而上学历史中，那它就决不适合于一般形而上学，尤其是不适合于形而上学在希腊（在柏拉图那里）的开端。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我们要在其中寻找形而上学的原始本质的这样一种关系，根本上并不关涉到人作为一个自身（Selbst）和一个以某种方式寓于自身的存在者与其他存在者（诸如地球、星球、植物、动物、他人、作品、设置、诸神）的联系。


  形而上学言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也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因此，在形而上学中就有一种人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联起着支配作用。不过，未经追问的问题还是：人是否以及如何与存在者之存在相对待，而不只是与存在者，与这个那个东西相对待?人们误以为，与“存在”的联系通过对人与存在者的关系的说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规定。人们把这两者，与存在者的关系和与存在的关联，[72]看作“同一个东西”，这种看法甚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这样一种等同中，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得以显露出来。因为与存在的关联超出与存在者的关系之外几乎没有得到思考，如果有过，那也始终只是被当作后者的阴影，所以，甚至这种关系本身的本质也处于模糊不清状态中。根据第三个角度，形而上学是“关于”（über）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人与真理及其本质处于何种联系中，这个问题同样也未经追问。最后，根据第四个角度，人为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规定设定尺度；在这个角度中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究竟如何能够被人收入眼帘，在其规定性中被经验和保存，不论人在这里是处于主体地位还是具有另一种本质?


  因此，尽管未曾明言地，也许甚至首先不可明言地，在这四个角度中，这个统一和同一者预先已经被经验和要求了，那就是人与存在的关联。这个通过四个角度而被显示出来的统一构造无非是人与存在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结构。这种首先唯一地被经验的人与存在者的关系之所以成其所是，也许只是因为人之为人处于与存在的关联中。倘若这种与存在的关联没有被允诺给人，那么，人如何能够与存在者相对待，也就是说，如何能够经验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呢?


  我们试图立即通过一种特殊的提示来说明这一点。假如历史之本质的每一个踪迹都还被掩蔽着，对历史之为历史所是的东西的任何一种澄清都不起作用，那么，被我们称为历史的那个存在者也就还蔽而不显。这样的话，不光是历史学上的调查、传达和传承决不能进入运作，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有历史性的经验，首先就不会有历史性的决断和行动。但我们却经验到历史性事件，了解到历史学上的报道，仿佛它们是不言自明的。


  所有这一切中最本质性的东西，即我们活动在一种也许十分不确定的和混乱不堪的关于历史之历史性的知识中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让我们操心，而且也用不着让每个人操心。只不过，具有历史性方式的存在者之存在并没有因此失去其本质性。当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本质性甚至不需要普遍的重视就能发挥出它的本质丰富性，这时，这种存在者之存在就一味地变得更令人诧异了。这种诧异性提高了我们在此要指出的东西的可疑问性，即存在的可疑问性（Fragwürdigkeitdes Seins），从而也是人与存在之关联的可疑问性。


  因此，我们在“人与存在者的关系”这个不确定的名目下所显明的东西，本质上乃是人与存在的关联。


  但这种关联本身是什么?假如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存在与存在者区分开来，那么存在“是”什么呢?存在与存在者的这种区分的情形如何，人如何对待这种区分?人首先是人，然后此外还“具有”与存在的关联么?或者，这种与存在的关联构成了人的本质?若是这样，那么人“是”何种本质——如果他的本质取决于这种关联?人的本质总是已经根据这种与存在的关联而得到了规定么?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果是，为什么这种关联对我们来说就像存在本身一样是如此不可理解、不可把握和不可认识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遭遇、指示、搜寻存在者，例如各种历史性事件。但“存在”呢?我们几乎不能把握它，尽管有种种与存在者的多样关系，我们也遗忘了这种与存在的关联——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或者，这种模糊状态，笼罩在存在以及人与存在的关联之上的这种模糊状态，其原因就在于形而上学及其统治地位?倘若形而上学的本质就在于建立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同时必然地依赖于人与存在的关联，但又没有思考这种关联本身，甚至不能思考这种关联本身，那又如何呢?


  人与存在的关联是模糊不清的。不过，无论我们在哪里、何时与存在者相对待，我们都持续地置身于这种关联中。何时何地我们——本身也是存在者——没有与存在者相对待呢?我们与存在者相对待、并且同时保持在与存在的关联中。只有这样，存在者整体才是我们的立足点和逗留之所。这就是说：我们处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之中。这种区分支撑着与存在的关联，也支撑着与存在者的关系。它起着支配作用，而我们却没有予以留意。所以，看来似乎是这样一种区分，没有人能把它所区分的东西区分开来，对这种区分来说，没有一个区分者“在此存在”（da ist），也没有一个区分领域被确定下来，更不消说被经验了。人们几乎会认为，而且或许会正确地坚持认为：以我们所谓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区分”，我们发明和虚构了某种并不“存在”、而且首要地无需“存在”的东西。


  但是，考察一下形而上学及其历史，就不难使我们获得另一番教益。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表明自身为那样一个同一者，一切形而上学都起源于这个同一者，但同时也在这种起源中逃避这个同一者；一切形而上学把这个同一者抛在身后，抛在它的区域之外，使之成为形而上学不再特地予以思考、并且也不再需要予以思考的东西。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使一切对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命名、经验和把握成为可能。在希腊语中，存在者被叫作ὄν；对存在者之为一个存在者的称呼以及进一步对存在者的把握是在λόγος［逻各斯］中发生的。因此，对于这种明确地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带向词语和概念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人们就可以用“存在学”（Onto-logie）这个名称来加以界定。这个名称虽然是由希腊词语构成的，但并非起于希腊思想时代，而是在现代新创的；例如，德国学者克劳贝格（笛卡尔的一位学生，赫尔博恩的教授）就已经使用了这个名称。[73]


  根据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及其学院式的构成，形形色色关于存在者和存在的认识都与“存在学”这个名称相联系。“存在学”在今天又成了一个时髦的名称；但它的时代看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它最简单的、基于希腊词义的用法：存在学——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称呼和把握。用这个名称，我们不是指形而上学的一个特殊学科，也不是指哲学思想的一个“方向”。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采用这个名称的，即：它仅仅指示着一个事件（Ereignis），在其中，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被称呼，也就是在其存在[74]中被称呼。


  “存在学”是以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为基础的。这种“区分”可以更适当地用“差异”（Differenz）这个名称来命名，后者指示着：存在者与存在以某种方式相互分解、[75]分离开来了，但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是自发地，而不只是根据一种“区分”“行为”。作为“差异”的区分意味着：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有一种分解（Austrag）。[76]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分解，这一点我们尚未言及；现在我们只是把差异说成是关于这种分解的追问的动因和动力。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指的是存在学之可能性的基础。但“存在学差异”之被采用，并不是为了借此来解决存在学问题，而是为了命名那个东西，后者作为迄今为止未被追问的东西根本上首先使一切“存在学”亦即形而上学变得值得追问。指出存在学差异，就命名了一切存在学因而也就是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据和“基础”。对存在学差异的命名是要暗示一点：一个历史性的瞬间正在到来，在其中，追问“存在学”的根据和基础成为必需而且必然之事。因此，我在《存在与时间》中谈论了“基础存在学”（Fundamentalontologie）。是否这种“基础存在学”仅仅是要为形而上学（仿佛它是一座已经矗立的大厦）设置另一个“基础”，或者，是否从对“存在学差异”的沉思中得出了另一种关于“形而上学”的决断——对此问题，我们在这里无需探讨。指出“存在学差异”，只是要指明我们现在对更为原始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沉思与我们先前公布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内在联系。


  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未知的、未经奠基的、但又处处被要求的。对于形而上学的一切热情，致力于建立“存在学”体系的所有努力，但也包括在形而上学内部对存在学的一切批判，都仅仅证明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这个未知基础的逃避。然而，对于有识之士来说，这个基础却是如此值得追问，乃至于下述问题必定还是悬而未决的：我们径直称之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77]分解（Austrag）的东西，究竟是否能够以一种本质上正确的方式在这种命名的方向上得到经验?


  任何一种命名都已经是通向解释的一个步骤。也许我们必须重新追踪这个步骤。这或许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形式上把分解思考为“区分”，并且希望为这种区分找到一个进行区分的“主体”的“行为”，那么，这种分解就还得不到把握。[78]可是，也许我们这种命名又是首先唯一可能的依据，使我们得以把一切形而上学的普遍的同一者带入眼帘——不是作为某种无关紧要的性质，而毋宁是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历史性地操纵和烙印着形而上学的一切追问。形而上学概无例外地以同一方式思考存在，尽管存在者之存在在在场的运作空间中被作了不同方式的解释；这一事实必定在形而上学的本质中有其根据。


  但形而上学真的是以同一方式思考存在的么?有一系列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这些证据同时相互联系在一起，因此证明了它们的来源，也就是从我们起先所谓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中的来源。


  从形而上学在柏拉图那里的开端以来，表示存在的流行名称是οὐσία［在场状态］。这个名称就已经向我们透露出：存在是如何被思考的，也即存在与存在者是以何种方式被区分开来的。对于这个希腊词语，我们只需按照其哲学含义，对之作一种词面的翻译：οὐσία［在场状态］意味着存在状态（Seiendheit），从而意指存在者中的普遍之物。如果对于存在者，诸如房子、马、人、石头、神，我们只说它存在着，那就说出了最普遍之物。所以，存在状态命名的是这种最普遍之物的最高普遍性，即：最最普遍之物（das Allerall-gemeinste），τὸκοιν ότατον［最普遍之物］、最高的种（genus）、“最一般之物”。与这个最最普遍之物相区别，与存在相区别，存在者向来都是“特殊的”、以某种方式“形成的”和“个别的”东西。


  在这里，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的依据和要义似乎就在于：撇开（即“抽掉”）存在者的一切特殊性，以便保持作为“最抽象之物”即最远离之物（Abgezogenstes）的最普遍之物。在这种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中，并没有关于存在的本质内容言说什么。人们只是宣布存在与存在者是以何种方式被区分开来的，即通过“抽象”的方式；这种“抽象”在通常对任何事物和事物关系的表象和思考中也是习以为常的，绝不是为那种对“存在”的把握保留的。


  因此，用不着奇怪，我们经常在形而上学中遇到这样的保证，即断言：关于存在本身不能再说些什么了。人们甚至能够“以逻辑的严格性”来证明此种断言。因为一旦人们还对存在陈述些什么，则其中的谓词就必定比存在更普遍。但由于存在是最最普遍的东西，所以这样一种尝试就是与存在的本质相抵触的。仿佛在这里，只要人们说出最最普遍的东西，就从根本上对存在的本质言说了什么。实际上，这充其量只是说出了，人们是以何种方式思考存在的——即通过对存在者的普遍化——，而没有说出“存在”意味着什么。但通过把存在规定为最普遍之物，一切形而上学仍然都证明了一点：形而上学把自己建立在一种独特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基础上。再者，如果形而上学总是断言，存在是最普遍的、因而也是最空洞的、因而不能进一步规定的概念，那么，每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就确实都是以一种特有的解释来思考存在的。诚然，这很容易引发一种错误的观念：人们以为，因为存在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对存在的解释也是从自身产生出来的，而无需任何进一步的论证。通过把存在解释为最普遍之物，并没有对存在本身说出什么，而只是言说了形而上学是如何思考存在概念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概念的思考是如此奇怪地漫不经心，也就是说，它是根据日常意见和普遍化的视界和方式来进行这种思考的。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证明了：形而上学是多么明确地远离于任何一种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沉思，尽管它处处都用到这个区分。不过，这种区分仍然在形而上学范围内普遍地显露出来，而且是以这样一个本质形态，后者支配着具有各种基本立场的形而上学的结构。


  存在，即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被思考为“Apriori”［先天性］，“Prius”［先前、早先之物］，早先、先行之物（das Frühere, Vorgängige）。[79]先天性，通常的时间意义上的早先之物，指的是较老的、先前出现过、曾在过、而现在不再在场的存在者。倘若这里的问题关键是存在者的时间序列，那么，这个词语及其概念就用不着特别的澄清。但我们要问的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先天性和早先之物是作为存在的标志性名称而被用来言说存在的。拉丁文的prius［先前、早先］一词是对希腊文的πρότερον［早先］的翻译和解释。柏拉图首次明确地讨论了这个πρότερον［早先］，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也有论及，而且把它与存在者的存在状态（οὐσία［在场状态］）关联起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放弃根据这两位思想家的对话和论著对他们关于πρ ότερον［早先］的思想作专门的描述。有一种比较一般和比较自由的解说，想必也就够了。当然，如若同时没有在某些地方简要地探讨一下柏拉图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学说的几个主要特征，那么，这样一种解说就还是做不了的。这种对先天性的解说意在刻画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它同时可以表明：在关于先天性的思想中，并没有什么古怪的东西被设想出来，而倒是有一个太过切近的东西（Allzunahes）首次得到了把捉，但也只是在特定的边界内被把握的——这些边界就是哲学的边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边界。因此，按实事来看，我们前面做的探讨早已经处理了在“先天性”这个特殊的称号下被表达出来的东西。


  



第24节 作为先天性的存在


  举例来讲，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有色事物的色彩，并且说它们是相同的，那我们就确定了色彩的相同性。这种确定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关于存在事物的认识。在日常对事物的认知和处理范围内，这样一种确定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超出对相同色彩的认知，来思索或许还能在这种认识中敞开出来的东西，那就会得出柏拉图首次以有序的步骤达到的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80]我们说：色彩——或者质言之，这些有色事物——是相同的。关于这两个相同的事物，我们首先——甚至多半不断地——忽略了这种相同性。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相同性时，我们才能把这两个有色事物作为相同的事物确定下来，才能根据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来详细检查它们。如果我们极其严肃地假定，“相同性”、相同存在对我们来说是根本没有“被表象的”（也即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也许就会继续去直观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但决不能认知到相同的或者不同的色彩。相同性、相同存在必须预先已经向我们昭示，我们才能够根据相同性感知到诸如“相同的存在者”之类的东西。


  因此，作为这种必须预先被昭示的东西，相同存在和相同性就比相同的东西“更早”。不过，我们现在会反驳说：我们其实是首先——也即预先——感知到相同的色彩，然后顶多事后才认识到，我们在此是在思考相同性和相同存在。我们之所以迟疑地加上了一个“顶多”，因为许多人在确定大量相同的事物，而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从来都没有思量、而且也毋需思量：在这种感知中、并且为了这种感知，他们已经“表象”了相同性。可见，相同性和相同存在事实上是晚迟的东西而不是早先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头的，但并没有触及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课题，即先天性（Apriori）。所以，我们必须更准确地追问一下：在何种意义上有色事物是“早先的”，“相同存在”是晚迟的，或者，在何种意义上相同性是早先的，有色的相同事物是“晚迟的”。


  有人会说：相同的事物是比相同性和相同存在更早先地被给予的。只有通过一种特别的沉思，我们才能获得这种相同性和相同存在的被给予性。我们只能事后从预先被感知的相同事物中“抽象”出相同性。但是，这样一种常见的解释还是肤浅的。只要我们把事情带入一个固定的追问范围里，我们就还不能充分地说明这里的事实真相。以同一个道理——其实是以更高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一般的相同性和相同存在对我们来说是预先“被给予的”，而且只有根据这种被给予性，我们才能追问：两个事物在这个或者那个角度是不是相同的。如若相同存在没有以某种方式被收入眼帘，也即预先被给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着眼于相同存在作出一种探究和一种决定呢?问题还是：这里所讲的“被给予的”和我们前面所讲的“被给予性”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以希腊方式来思考，我们就能通过希腊思想家们获得一种对我们所思索的事情的初步的和清晰的澄清。希腊思想家们说：有色的相同的存在事物是πρότερον πρὸς ἡμᾶς，“它们关涉于我们是早先的、先在的”，[81]关涉于感知它们的我们。但这意思并不是说：事物必定已经先于我们而“实存”；而是关涉于我们来看，而且关涉于我们日常的感知和觉知来看，相同的事物是更早先地可敞开的，也就是特别地作为本身而在场的。比什么东西更早先呢?是比相同性和相同存在更早先。在我们的感知步骤中，我们首先觉知到相同的存在物，后来也许——尽管不是必然地——特别地还觉知到相同性和相同存在。但由此却能清晰地见出：相同性和相同存在以及一切存在是比存在者晚迟的，也即不是在先的。无疑地，πρὸς ἡμᾶς［关涉于我们］，顾及到我们，顾及到我们找到通向它们（作为特别地为我们所认识、思考和究问的东西）的道路的方式和步骤，它们是晚迟的。在我们所实行的明确把握和观察的时间顺序中，存在者，例如相同的存在事物，是πρότερον，也即比相同性、相同存在更早先。在这个顺序中，存在者比存在更早先，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更朝向我们。在此规定着在先与在后的那个顺序乃是我们的认识的次序。


  但是，所谓“先天性”现在其实应当包含着一种关于存在的别具一格的规定。按其最本己的本质来看，存在必须根据其本身、从其本身出发而得到规定，而不是根据我们对它的把握和感知方式而得到规定。πρὸς ἡμᾶς，关涉于我们对存在者的接近，相对于作为晚迟之物的存在，存在者是比向来预先、而且常常唯一地被认识的东西更早先的。然而，如果我们来沉思存在者和存在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自发地——也即依照它们本己的本质——本质性地现身，那么，我们就不是要追问：πρὸς ἡμᾶς［关涉于我们］，顾及我们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明确把握的方式，存在的情形如何。相反，我们是要追问：就存在“是”存在而言，存在的情形如何。希腊人首次原初地把存在把握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即自发地涌现、因而本质性地把自身置入涌现之中，进入敞开域中而自行敞开。[82]如果我们着眼于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来追问存在，也即τ[image: z211] ＇ φύσει［从自然、涌现出发］来追问存在，那么结果就是：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涌现出发］，存在是πρ ότερον，即先于存在者的，而存在者是ὑ′στερον，即晚迟的东西。


  这个πρότερον［早先的］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πρὸς ἡμᾶς［关涉于我们］——按照我们明确地把握存在者和存在的时间顺序。


  其二、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涌现出发］——按照存在本质性地现身和存在者“存在”的顺序。


  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一点呢?根本上，我们其实已经对此作了回答。为了在此获得一种清晰性，我们只是不能松懈，要继续努力以真正希腊的方式、尽我们所能领会的，来思考希腊人关于存在者和存在的所有陈述。对希腊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意味着οὐσία［在场状态］，即：进入无蔽域之中的持存者的在场状态。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乃是对原初所谓φύσις［自然、涌现］的变化了的解释。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涌现出发］，从存在本身来看，现在也即从进入无蔽域之中的持存者的在场状态来看，诸如相同存在、相同性就是πρότερον［早先的］，与相同的存在事物相比较是先在的（vor-herig）。在我们在自己的感知中明确地观看、观察、甚至思考相同的事物之前，相同存在已经进入无蔽域而在场了，相同性已经“存在”了。在我们对相同事物的所作所为中，相同存在预先已经进入视野之中了。作为存在，亦即作为进入无蔽域之中的在场状态，相同存在乃是本质上处于视野中的东西，而且它首先带来“视野”（Sicht）和“敞开域”（Offenes），使它们保持敞开，并且允诺相同存在者的可见性。所以，柏拉图说：作为进入无蔽域之中的在场状态，存在乃是ἰδέα［相］，即可见状态（Sichtigkeit）。因为存在是进入无蔽域之中的持存者的在场状态，所以柏拉图能够把存在、οὐσία（存在状态）解释为ἰδέα［相、理念］。[83]所谓“理念”（Idee）并不是表示我们作为自我主体在意识中具有的“表象”的名称。这是现代的想法。此外，这个现代想法还被平庸化，被歪曲了。ἰδέα［相、理念］是表示存在本身的名称。“理念”是πρότερο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出发早先的东西］，即作为在场的先在之物（das Vor-herige）。


  为了把握ἰδέα［相、理念］的柏拉图的和希腊的本质，我们必须排除一切与对作为perceptio［知觉］的ἰδέα［相、理念］的现代规定的关联，因而也排除理念与“主体”的关系。为此，最好的帮手乃是下面这种回忆：ἰδέα［相、理念］在一定意义上意同εἶδος［爱多斯］，柏拉图也常常用后面这个名称来代替ἰδέα［相、理念］。εἶδος［爱多斯］指的是“外观”（Aussehen）。只不过，对于一个事物的“外观”，我们立即会在现代意义上把它理解为我们关于这个事物构想起来的景观（Ansicht）。以希腊方式来思考，一个存在者的“外观”，例如一座房子的“外观”，亦即房子性质，乃是那个东西，在其中，这个存在者得以显露出来、亦即得以在场、也就是得以存在。“外观”不是“现代”意义上对一个“主体”而言的“方面”（Aspekt），而是那个东西，在其中，相关的存在者（房子）才有其持存，并且才显露出来，因为它在其中持续地持立，亦即存在。于是，从个别存在着的房子来看，房子性质，即ἰδέα［相］，就是对特殊而言的“普遍”；而且因此，ἰδέα［相］立即就取得了对κοινόν［共性］的特性刻画，即对许多个别之物共有的东西的特性刻画。


  因为每个个别和特殊之物向来在其ἰδέα［相］中有其在场和持存，因而有其存在，所以，作为“存在”之赋予者，ἰδέα［相］本身乃是真正存在者，即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与之相反，个别的房子，因而也就是每个特殊存在者，向来只能使ἰδέα［相］这样那样地显现出来，从而只能使它以一种受限制和受妨碍的方式显现出来。因此，柏拉图把个别存在物称为μὴ ὄν［非存在者］；它并不是绝对一无所有，而倒是一个ὄν，一个存在者，但这个存在者并不真正地存在，真正说来恰恰不配享有ὄν［存在者］的完全称号，是μὴ ὄν［非存在者］。ἰδέα［相］，而且唯有这个ἰδέα［相］，才总是把存在者标识为一个存在者。因此，在一切在场者中，ἰδέα［相］首先而且预先得以显露出来。按其固有本质来看，存在乃是πρ ότερον［早先的东西］，是先天性、早先的东西，虽然这种在先不是在我们的把握顺序上讲的，而是着限于首先向我们显示自身、预先自发地向着我们在场而进入敞开域之中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把先天性称为先在的东西时，我们就获得了对先天性（Apriori）一词的最实事求是的德文翻译。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先在的东西”（das Vor-herige）有双重意思：“先”意味着“预先”，而“在”意味着“从自身而来走向我们”——此即先在的东西。[84]于是，如果我们把πρότερο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出发早先的东西］即先天性的真正意义思考为先在的东西，那么，该词就失去了“早先”（Früher）这种令人误解的“时间”含义；这里所谓“时间的”和“时间”，我们是在通常的时间计算和时间顺序、存在者的相继序列意义上来理解的。可是，先天性，正确地被把握为先在的东西的先天性，却首先在一种更深刻的“时间”意义上揭示出自己的时间本质；而这种“时间”意义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眼下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看不到时间与存在的隐蔽的本质联系。


  是什么阻碍着他们呢?是他们自己的思想结构以及他们与无序的思想习惯的看不见的牵连。人们不愿意看到，因为要不然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赖以继续构造一个又一个形而上学形式的基础，根本就不是基础。


  通过把存在解释为ἰδέα［相］，柏拉图首次赋予存在以先天性特征。存在是πρότερο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出发早先的、先在的东西］；而相应地，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即存在者，乃是后来的东西（das Nachherige）。从存在者角度来看，存在作为先在的东西不仅走向存在者，而且也支配存在者，显示为某种超出存在者即τὰ 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之外的东西。作为那种由φύσις［自然、涌现］意义上的存在所规定的东西，存在者只可能为一种思考着这种φύσις［自然、涌现］特征的知识和认识所把握。对存在者即φύσει ὄντα［自然存在者］的认识乃是ἐπιστήμη φυσική［自然知识］。因此，构成这样一种存在者知识的课题的东西，被叫做τὰ φυσικά［自然之物］。[85]τὰ φυσικά［自然之物］于是就成为表示存在者的名称。然而，依照它的先天性，存在却超出存在者之外。“超出”（hinaus über）和“超越”（hinüber zu）在希腊文叫μετά。所以，从存在者、φυσικά［自然之物］角度来看，关于存在的知识和认识本质上就是先天性，即先在的东西（πρότερον τ[image: z211] φύσει［从自然出发先在的东西］），必定超越了存在者、φυσικά［自然之物］，这就是说，关于存在的认识必定是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ά［超自然、超物理］的，必定是形而上学。


  根据这里考虑的实事意义，“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所命名的无非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知识，而存在者的存在是由先天性来标识的，并且被柏拉图把握为ἰδέα［相］。所以，随着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ἰδέα［相］，形而上学就开始了。[86]在全部后继时代里，形而上学烙印了西方哲学的本质。自柏拉图直到尼采，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而且，因为形而上学始于对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一直是决定性的，所以，自柏拉图以降的一切哲学都是“唯心主义”（Idealismus）——这是在一种清晰的词义上来讲的，意即：人们是在理念中、在观念性的和理想性的东西中寻找存在。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奠基者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意指着同一个东西。即便在对立思潮和颠倒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也还是决定性的。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成了哲学家的典范。尼采不光是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无论在哪里，尼采思想都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一种与柏拉图的对话，一种独一无二的、常常分裂性的对话。


  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最后还表现在：甚至柏拉图之前的哲学（按我们的解释，它还不是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还不是一种展开了的形而上学），人们也是从柏拉图出发给予解说的，并且把它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当尼采解释西方早期思想家的学说时，他也活动在上面这种视野之内。尼采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人物”的评论，与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一起，加强了一个至今仍在流行的偏见，即：尼采思想根本上是由希腊人规定的。尼采本人的看法倒是要清晰得多。在他的晚期著作之一《偶像的黄昏》中，尼采道出了这一点。在“我感谢古人什么”一章的第二节中，尼采说：


  
    “我根本没有把自己熟悉的强烈印象归于希腊人；而且直白地讲，对我们来说，他们不可能成为罗马人的角色。人们并没有向希腊人学习——”（《全集》，第八卷，第167页）

  


  在这个时期，尼采有了一种清晰的认识，认识到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只与罗马文化和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同行。对于这位强力意志的思想家来说，希腊人当中唯一重要的人物是思考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思想家修昔底德；所以，在上面所引的段落中（这段文字包含着尼采针对柏拉图的最尖锐措辞），尼采说：


  
    “我对一切柏拉图主义的治疗始终是修昔底德”。

  


  但是，历史思想家修昔底德总归不能克服那种在尼采思想的根基中起支配作用的柏拉图主义。因为尼采哲学是形而上学，而一切形而上学都是柏拉图主义，所以，在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存在必须被思考为价值，也就是说，存在必须被算作一种纯粹被限定的存在者之条件。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对作为价值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解释已经得到了预先勾勒。因为柏拉图把存在把握为ἰδέα［相、理念］；但最高的理念——这同时也意味着一切理念的本质——却是ἀγαθόν［善］。用希腊方式来思考，ἀγαθόν［善］就是那个东西，它是某个使适宜于……的东西，使存在者适宜于、有可能成为存在者。存在具有“使有可能”的特征，是可能性条件。用尼采的话来讲，存在是一种价值。那么，莫非是柏拉图首次进行了价值思考吗?这个看法或许过于仓促了。柏拉图对ἀγαθόν［善］的理解与尼采的价值概念是根本不同的，恰如希腊人对人的理解不同于现代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解释。但形而上学的历史却采取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道路，前者把存在解释为ἰδέα［相］和ἀγαθόν［善］，后者把存在解释为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设定价值并且把一切都思考为价值。因此，我们今天仍然一味地根据“理念”和“价值”来思想。因此，形而上学的新秩序就不光是意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而是作为这样一种重估而得到实行和设置的。


  所有这些说明都只是描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存在状态与存在者的区分构成形而上学的真正框架。把存在刻画为先天性，这就赋予了这种区分以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志。所以，在对先天性的不同表述中——它们是在那些以存在解释（同时也就是理念解释）为依据的个别形而上学立场中获得的——也包含着一条引线，我们借此可以更准确地界定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向来发挥的作用，而其实又没有特别地思考这种作用。诚然，为了把握尤其在现代形而上学中关于存在的先天性的种种表述，并且与此相联系来把握价值思想的起源，柏拉图关于作为存在之本质特征的ἰδέα［相］的学说还必须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得到更为明确的深思。


  



第25节 作为ἰδέα［相］、作为ἀγαθόν［善］、作为条件的存在


  把存在解释为ἰδέα［相］，立即就迫使我们来对存在者的把握与观看作一番比较。希腊人，特别是从柏拉图时代以后，也把认识理解为一种观看和直观，这一点表现在今天仍然流行的“理论”[87]这个表达中，因为这个表达含有θέα即目光和ὁρᾶν即观看的意思（可比较剧院和戏剧）。[88]人们以为，当人们打包票说，希腊人是特别有视觉天赋的，是“重眼力的人”，[89]这时候，也就已经对上面讲的事情作了一种深刻的说明。不难见出，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说明根本就不可能是一种说明。应当得到说明的是：为什么希腊人通过观看来解释与存在者的关联。但这一点只可能在那种对希腊人来说决定性的存在解释中有其充足理由。由于存在意味着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所以“观看”特别适合于被用来解释对在场者和持存者的把握。因为在观看中，我们在一种特别意义上“面对”被把握者，其前提是：我们的观看并非已经以一种存在解释为基础。希腊人之所以通过观看来解释与存在者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重眼力的人”；而毋宁说，他们之所以是“重眼力的人”——如果人们想这样说的话——，是因为他们把存在者之存在经验为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90][91]


  或许在此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如下问题：何以在对存在者的经验中，任何一个感官孤立起来看都不可能具有相对于其他感官的优先性。有待思量的事情是：没有一个感官向来能够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来觉知。在《国家篇》[92]这个伟大对话第六卷的结尾处，柏拉图试图澄清与被认识的存在者的认识关系，他的做法是：把这种认识关系与观看和被观看者对应起来。假定眼睛配备有观看能力，而且假定色彩在事物那里是现成的，那么，这种观看能力仍然是不能观看的，而色彩也不会成为可见的——如果在其中还没有安置一个第三者，一个按其本质来看注定是要使观看和可见性成为可能的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就是τὸφῶς，即光、光源、太阳。它给予光明，在光明中，事物才成为可见的，眼睛才能观看。


  相应地，我们的认识，作为对在其存在即ἰδέα［相］中的存在者的把握，也是这样的情况。倘若没有一个第三者赋予认识者以认识能力，给予被认识者以无蔽状态，那么，认识也就不可能进行，而被认识者也就得不到认识，也就是说，不能被觉知为无蔽之物。而这个第三者就是ἡ τοῦ ἀγαθοῦ ἰδέἀ即“善的理念”。“善”好比太阳。不过，太阳不仅给予光，即作为光明使观看和可见性成为可能、因而也使无蔽状态成为可能的光。太阳同时也给予热量，通过这种热量，观看能力和可见事物才成为“存在着的”，用希腊方式来讲，也就是成为那些能够向来按各自的方式进入无蔽域而在场的东西。相应地，“善的理念”也是这种东西，它不仅给予构成认识和知识之基础的“无蔽状态”，也给予那个使认识、认识者以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成为可能的东西。


  所以，关于ἀγαθόν［善］，柏拉图说：ἔστι ἐπέ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ίας πρεσβεία κ[image: z212]ί δυνάμει。[93]“善在价值和能力方面甚至超出存在，也就是说，在βασιλεία即支配性方面甚至超出存在”——不只是超出无蔽状态。


  柏拉图在此所谓的ἀγαθόν即“善”是什么意思呢?关于柏拉图的这个学说，解释者们聚讼纷纭。在基督教时代，人们在summum bonum［至高的善］意义上来解释柏拉图的ἀγαθόν［善］，也就是把它解释为Deus creator［创造神］。然而，柏拉图谈论的是ἰδέα τοῦ ἀγαθοῦ［善的理念］，他把ἀγαθόν［善］思考为ἰδέα［相、理念］，甚至把它思考为理念中的理念。这是一种希腊想法——在这方面，一切神学的和伪神学的解释技巧都将失败。但现在，柏拉图思想中的一些实质性困难才开始显露出来：ἰδέα［相］意味着存在；存在状态，οὐσία［在场状态］，是ἰδέα［相］。而同时，柏拉图又说：ἡ ἰδέ ατοῦ ἀγαθοῦ［善的理念］是ἐπέ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ίας，“甚至超出存在状态”。这只可能意味着：如果ἀγαθόν［善］持留于ἰδέα［相、理念］的基本特征中，那么，它就构成存在状态的真正本质。


  存在状态的这种本质何在呢?这同时也就是说，理念的可见性的本质何在?当柏拉图把理念称为ἀγαθόν［善］时，这种“理念”本身给出了答案。我们说“善”，并且以基督教的—伦理的方式把“善”设想为：乖乖的、正直的、守规矩的。而对希腊人来说（对柏拉图亦然），ἀγαθόν［善］意味着适宜之物，它适宜于某物、并且本身使它物成为适宜的。ἰδέα［相、理念］的本质是“使适宜”，亦即使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成为可能，使得存在者进入无蔽域中而在场。通过柏拉图对作为ἀγαθόν［善］的ἰδέα［相、理念］的解释，存在成为那个东西，它使存在者适宜于是（sein）存在者。存在显示于“使有可能”和“限定作用”（Bedingen）的特征中。这里迈出了对一切形而上学来说决定性的一个步骤，通过这个步骤，存在的“先天性”特征同时也获得了成为一个条件的特性。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尼采把价值把握为强力意志的可能性条件，亦即存在者的基本特征的可能性条件。尼采从根本上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思考为条件、使有可能者、使适宜者、ἀγαθόν［善］。他完全是以柏拉图的和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考存在的——即便身为柏拉图主义的颠覆者，作为反形而上学家。


  那么，莫非那些把柏拉图的ἀγαθόν［善］以及一般地把“理念”把握为价值的人们倒是有理了?绝对不是的。柏拉图把存在思考为οὐσία［在场状态］，思考为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思考为可见性（Sichtsamkeit）——而没有把它思考为强力意志。把ἀγαθόν［善］和bonum［善］与价值相提并论，这可能是蛮有诱惑力的（参看拙著《邓斯·司各特的范畴学说和含义学说》，1916年）。[94]这种相提并论在思想上越过了处于柏拉图与尼采之间的东西，那就是整个形而上学历史。只要尼采把价值把握为条件，而且是“存在者”本身（更好地说，现实之物、生成之物）的条件，那么，他就是以柏拉图的方式把存在思考为存在状态。诚然，由此始终还没有澄清：为什么尼采把存在者的此类条件思考为“价值”，从而也对存在的“先天性”特征作了另一种解释。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是从柏拉图关于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的解释开始的。通过柏拉图对ἀγαθόν［善］意义上的ἰδέα［相］的本质的规定，存在及其先天性作为“使有可能者”、作为可能性条件，变得可解释了。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价值思想的轮廓已经得到了完成。价值之思变成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的实行。但与把人解释为“主体”的做法一样，价值思想本身对柏拉图来说也是陌生的。


  先天性不是一个存在性质，而不如说，它本身就是在其本质中先在的东西（das Vor-Herige），因为它的本质必须根据它所包含的ἀλήθεια［无蔽］而被把握——如果不说应当根据它本身得到思考的话。但早在开端中，在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那里，ἀλήθεια［无蔽］却是从νοεῖν［思想、觉知］角度被思考的。于是，先天性就进入认识（即觉知）中的一种先与后的区分之中。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必然被经验为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das Seiendste），存在是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而“存在者”却成为μὴ ὄν［非存在者］。


  根据那个真实存在者（存在被视为存在者）来看，先天性就立即成为一种特性；这就是说，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ἀλήθεια［无蔽］，存在的本质真理隐匿到遮蔽状态之中了。“理念”被安置在“上帝”思想中，最后被安置在perceptio［知觉］中。于是，ἰδέα［相、理念］本身就被置入某个秩序之中，并且从这个秩序角度被标识为πρ ότερον［早先的、先在的东西］。这种秩序被规定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有鉴于这个区分，从存在角度来看，存在对于存在者来说就是早先的东西，因为它作为ἰδέα［相］起限定作用的（bedingend）。通过区分，存在成了“可观看的东西”；在这个区分范围内，从知识和认识角度来看，存在者同时也就在把握上成为“早先的东西”了。


  然而，更本质性地来思考，作为φύσις［自然、涌现］的存在根本就不需要一种“秩序”，借以决定它的早或晚，先与后；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进入其澄明（Lichtung）的先行出现（Her-vor-gehen）；作为这种先行的东西，它就是先在的东西；[95]它是从其本身而来进入澄明而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而且通过这种澄明才走向人。


  
    这里或许是一个机会，可以来规定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为此，通常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立起来的做法恰恰是不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试图再次——尽管贯穿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以原初希腊的方式来思考存在，可以说是要把柏拉图已经借助于ἰδέα τοῦ ἀγαθοῦ［善的理念］迈出的一步退回去；由这个步骤，存在状态获得了起限定作用和使有可能的东西的特征，即δύναμις［能力］的特征。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则以一种比柏拉图更希腊的方式把存在思考为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参看“论φύσις［自然］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载《思想》文库，1960年）。[96]个中含意，是不能用寥寥数语说明的。我们在此只能指出一点：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个失败的柏拉图主义者，也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先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就也不限于那种常常被归到他身上的荒唐说法，即：他把柏拉图的理念从它们的自在存在中推演出来，并且把它们安插到事物本身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尽管已经与希腊哲学的开端有了距离，但从几个本质性的角度看，却还是一种向希腊思想范围内的开端的回行。撇开尼采关于悲剧之本质的思想，他从未赢获一种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更内在的关联；而对于柏拉图，尼采却有从不中断的关注。这一事实或许已有足够的分量，足以使我们来深思它的本质基础。[97]

  


  



第26节 关于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的解释与价值思想[98]


  根据柏拉图的学说，存在乃是ἰδέα［相］、可见性、作为外观的在场状态。处于这样一种外观中的东西，就其在其中在场而言，就成为一个存在者，是一个存在者。然而，由于理念中的至高者同时被把握为ἀγαθόν［善］，所以，一切理念的本质就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解释。理念之为理念，即存在者之存在，包含着ἀγαθοειδές［具有善之形式］的特征，即“使某物适合于……的东西”的特征——也就是使存在者适合于成为一个存在者。存在获得了“使有可能者”的本质特征。这样，而且由此而来，即随着形而上学的开端，就有一种独特的歧义性进入存在解释之中了。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纯粹的在场状态，同时也是使存在者得以成为可能的东西。所以，一旦存在者本身蜂拥而来，把人的一切行为都吸引到自身那里，并且要求人的一切行为，那么，存在为了存在者之故就必定抽身而退了。诚然，存在仍然是“使有可能者”，在此意义上是先在之物，是先天性。但是，这种先天性——尽管它是不能被否定的——决不具有它向来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个东西（即存在者本身）的分量。这种先天性，在其开端和本质中就是先在之物（das Vor-herige），于是就成为事后追加之物，后者从存在者的优势地位角度被允许作为存在者的可能性条件。


  作为理念的存在的歧义性（纯粹的在场状态与使有可能）也表现在：通过把存在（φύσις［涌现、自然］）解释为ἰδέα［相、理念］，可以让人想起与“观看”的关联，与人的认识的关联。作为可见的东西，存在者乃是在场状态，但同时也是被人带到他眼前的东西。


  现在，如果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人作为持存化的法庭通过把一切都带到自身面前而把自身解放出来，使自身成为一个进行表象活动的存在者，那又如何呢?那么，ἰδέα［相、理念］就成为perceptio［知觉］的perceptum［被知觉者］；成为那个东西，它把人的表象带到自身面前，而且是作为使有待表象者在其被表象状态中成为可能的东西。现在，ἰδέα［相］的本质从可见性和在场状态突变为对表象者而言、并且通过表象者而造成的被表象状态。作为存在状态的被表象状态使作为存在者的被表象者成为可能。被表象状态（存在）成为被表象、被投置并且因此得以持立的东西（即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存在（理念）成为表象者即主体所支配、而且必须支配的条件，如果对象能够与之相对而立的话。存在被把握为一些必要条件的系统，是主体着眼于作为对象之物的存在者、根据它与存在者的关系，预先必须考虑的一些必要条件的系统。这些条件，是人们必然要考虑的——人们如何可能有朝一日不把它们称为“价值”、“这种”价值，并且不把它们当作价值来清算呢?


  价值思想从形而上学的原始本质中的本质起源，把存在解释为ἰδέα［相、理念］以及把ἰδέα［相、理念］解释为ἀγαθόν［善］的做法的本质起源，现在已经变得清清楚楚了。


  我们看到，在价值思想的起源的历史中，ἰδέα［相］向perceptio［知觉］的突变成为决定性的。惟通过主体性形而上学，起先依然被掩蔽着和抑制着的ἰδέα［相］的本质特征——即成为使有可能和起限定作用的东西——被置入自由境地，并且进而被置入毫无阻碍的游戏运作之中。现代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内在的东西乃在于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存在获得了毫无争议的本质特征，即成为存在者的可能性条件，在现代意义上讲就是被表象状态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对立之物（即对象）的可能性条件。通向这个过程的决定性步骤是由康德的形而上学来完成的。在现代形而上学范围内，康德的形而上学乃是中心（die Mitte），这不仅是按照时间计算来讲的，而是在本质历史性意义上来讲的，是根据它把笛卡尔的开端纳入其中、并且在与莱布尼茨的争辩中发生转换的方式来讲的。康德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表达在一个原理中，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把这个原理规定为他的形而上学奠基工作的最高原理（A158，B197）。这个原理如下：


  
    “一般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

  


  在这里明确而决定性地被命名为“可能性条件”的，乃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所谓的“范畴”。根据我们先前对这个名称所作的解说，范畴指的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规定，亦即对存在状态、存在的本质规定；这种存在状态、存在被柏拉图把握为“理念”。在康德看来，存在乃是存在者的可能性条件，是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在这里，按照现代的基本立场，存在状态和存在说的是被表象状态、对象性（客体性）。康德形而上学的最高原理说的是：对被表象者的表象的可能性条件同时——这就是说：无非是——被表象者的可能性条件。它们构成被表象状态；而被表象状态乃是对象性的本质，对象性乃是存在的本质。这个基本原理说：存在是被表象状态。但被表象状态就是被投置状态（Zugestelltheit），以至于表象者能够确信于如此这般被带向位置和被带入持立的东西。可靠性（Sicherheit）是在确信（Gewiβheit）中被寻求的。确信规定着真理的本质。真理的基础是表象，也就是ego cogito［我思］或者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意义上的“思想”。作为对象的被表象状态（即客体性），真理在主体性、自我表象着的表象中有其基础；而这是因为表象本身乃是存在的本质。


  然而，人存在，是因为他如此这般地进行表象，亦即作为理性动物。作为在具有统一作用的表象意义上的“逻各斯”（Logos）的本质展开，逻辑（Logik）乃是存在状态的本质以及作为客体性的真理的基础。


  康德并没有简单地重复他之前的笛卡尔已经思考过的东西。康德首次先验地思考、并且明确而有意识地把握了笛卡尔所设定的在ego cogito［我思］视野内的追问开端。通过康德的存在解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首次特别地在“可能性条件”意义上被思考，从而为尼采形而上学中价值思想的展开廓清了道路。不过，康德还没有把存在思考为价值。但他也不再把存在思考为柏拉图意义上的ἰδέα［相］。


  尼采把价值的本质规定为强力意志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是由强力意志本身设定的。强力意志乃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是存在者之“存在”，而且是在一种宽广意义上，这种意义也允许生成作为存在，如果生成“不是一无所有”的话。


  形而上学的价值之思，也即把存在解释为可能性条件的想法，其 本质特征是通过不同阶段而得到准备的：通过柏拉图那里的形而上学开端（作为ἰδέα［相、理念］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作为ἀγαθόν［善］的ἰδέα［相、理念］），通过笛卡尔那里的转变（作为perceptio［知觉］的ἰδέα［相、理念］），以及通过康德的转变（作为对象之对象性的可能性条件的存在）。不过，这些提示还不足以完全说明价值之思的形而上学起源，哪怕只是它的基本特征。


  诚然，已经变得清晰的是，存在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进入“使有可能”和“可能性条件”的地位之中。但问题是，这些“可能性条件”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价值?存在状态如何成为价值?为什么一切起限定作用和使有可能的东西（意义、目标、目的、统一性、秩序、真理）进入价值之特征中了?一旦我们回想到，尼采把价值的本质解释为条件，则上面的问题似乎就使本身变得多余了。这时，“价值”只是表示“可能性条件”、ἀγαθόν［善］的另一个名称。不过，即使是作为另一个名称，它仍然需要一种论证，说明它何以在尼采思想中出现并且处处占有优先地位。一个名称总是在自身中隐含着一种解释。尼采的价值概念虽然思考了起限定作用的东西，但不只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不再是柏拉图的ἀγαθόν［善］和康德的“可能性条件”意义上的。


  在“价值”[99]中，被估价和被评价的东西本身得到了思考。持以为真、把某物当作和设定为一种“价值”，这就是估价（Schätzen）。可是，估价也意味着估计和比较。我们经常以为，“估价”（例如在距离估计中）只是约略地确定和规定不同事物、关系、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有别于精确的计算。而事实上，一切“计算”（在一种数字上的充分“评价”这个狭义上）都是以估价为基础的。


  这种本质性的估价乃是计算。在此我们也赋予“计算”一词以那种特定的含义，指示着某个基本行为的特定含义，即：计算作为对某物的指望，[100]对某个人的“指望”（zählen），对他的态度和准备情况的确信；计算作为对某物的估算，也就是考虑到某物的作用力和状况。[101]于是，计算就意味着一种设定，即对我们所指望和估算的一切赖以到达的那个东西的设定。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计算就是一种依靠自身的对条件的设定，其方式是：条件限定着存在者之存在。条件的设定者本身就作为这样一种计算而存在，并且确保自身作为这样一种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计算，因而也从存在者出发确保自身以及它对这种存在者的关系。因此，本质性地被理解的计算就成为对存在者之可能性条件（即存在）的表象（Vor-stellen）和投置（Zu-stellen）。这种本质性的“计算”首先使单纯“运算”意义上的计划和计算成为可能和必要。这种本质性的计算乃是估价的基本特征，通过这样一种估价，一切被评价和被估价的东西作为限定性的东西就具有了“价值”的特征。


  但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表象何时成为一种本质性的计算和估价呢?“条件”何时成为被评价和被估价的东西，也就是价值呢?只有当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表象成为那种表象，即那种无条件地依靠自身设置自身、并且必须从自身而来自为地构成存在的一切条件的表象。只有当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已经成为那种本质，后者本身要求以计算和估价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必然性。这件事发生在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作为强力意志而敞开出来之际。强力意志乃是意志的本质。尼采在1884年说：“一切意志中都有估价——”（《全集》，第十三卷，第395条）。在前面，[102]根据强力意志的本质实现，我们已经表明了：在何种意义上强力意志自发地就是一种估价。现在，从估价（作为一种无条件的计算）的本质中，已经得出了估价与强力意志的本质归属性。


  



第27节 关于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的筹划


  关于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的筹划是如何出现的呢?假如每一种存在之筹划都是这样被筹划出来的，使得存在把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因素嵌合起来，那么，对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就等于是对最隐蔽的存在之历史的经验。对于这样一种经验，我们还少有准备。因此，我们所寻找的答案就只能为一些提示所代替，这些提示几乎难以与一种对形形色色的有关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的历史学报告区分开来，而实际上，这些提示的特性和意图在于完成一种对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的历史性沉思。


  在柏拉图对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解释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的经验的任何踪迹。但甚至笛卡尔把形而上学奠基于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表象上的做法，似乎也只是导致把ἰδέα［相］重新解释为作为perceptio［知觉］的idea［理念］，并且把存在思考为被表象状态；在这种被表象状态中，确信成为本质性的，尽管强力意志的特征在此同样也付诸阙如。这种关于作为被表象状态的存在状态的筹划是多么明晰地寻求把被表象状态的本质展开出来，而仍然对一种强力意志一无所知——这一点已经为康德关于对象之对象性的学说所证实。先验主体性乃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无条件主体性的内在前提；在这种形而上学中，“绝对理念”（即无条件表象的自身显现）构成了现实性的本质。


  那么，莫非尼采的“强力意志”是在没有历史性渊源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任意解说落到形而上学上的么?且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尼采本人曾根据求真理的意志来说明笛卡尔的定律，并且把这种求真理的意志解释为一种强力意志。照此看来，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了，只是并不明确而已。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把求确信的意志解释为强力意志，因而以历史学方式把它算作强力意志的一个预备阶段。问题依然在于：按其本质内容来看，作为被表象状态的存在是不是强力意志的预备阶段，这种被经验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首先允许人们把确信解释为求固定化的意志，并且把后者解释为一种强力意志。“理念”、被表象状态、对象性，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强力意志的内容。


  可是，被表象状态难道不是在表象中、并且通过表象才成其所是的吗?难道表象不是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主体性的基本本质而成为可见的吗?确实如此。但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在何种意义上主体性不仅成了作为客体性的存在者的规定基础，而且同时也是在其现实性中的存在者的本质基础，这时候，事情才在完全本质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把存在状态思考为现实性，才能开启出一种与作用和效应的联系，也就是一种与作为强力意志之本质的强力的赋权作用的联系。因此，在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状态与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状态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我们只需思索一下，唯在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中，主体性形而上学才完成了它的决定性开端。每个存在者都是subiectum［一般主体］，即单子。但每个存在者同时也都是一个由subiectum［一般主体］规定的obiectum［客体］，即对象。通过主体性，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变得模棱两可。存在既意味着对象性又意味着现实性；一方支持另一方，两者共属一体。现实性的本质是作用性（vis［力］）；而作为被表象状态的对象性的本质是可见性（ἰδέα［相、理念］）。莱布尼茨把对vis primitiva activa［原始作用力］（即作用性）意义上的subiectum［一般主体］（作为monas［单子］的substantia［实体］）的解释带入一种与中世纪关于potentia［能力］与actus［作用］的区分的突出关联之中，当然，他的理解是：vis［力］既不是potentia［能力］也不是actus［作用］，而更原始地同时是这两者——作为perceptio［知觉］与appetitus［欲望］的统一体。关于potentia［能力］与actus［作用］的区分得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在δύναμις［能力］与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之间的区分。此外，莱布尼茨本人也常常明确地指出vis primitiva activa［原始作用力］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Entelechie）之间的联系。


  于是，看起来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历史性的（或者只是历史学的?）线索，据此线索，我们就能够证明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的筹划的历史性起源。到眼下为止，我们太过单一地把形而上学把握为柏拉图主义了，并且由此低估了其重要性毫不逊色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历史性影响。其实，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即“潜能”（Energie），倒是十分“有力地”指示着强力意志。强力包含着“潜能”。但问题还是：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潜能”是否触及到了——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亚里士多德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本质呢?问题还在于：在亚里士多德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通过中世纪关于actus［作用］的解说获得了最初的重解之后，是否恰恰是莱布尼茨本人关于vis［力］与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之间的联系的说明，在现代主体性意义上重新解释了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希腊本质?不过，与对这些重新解释以及对包含在这些重新解释中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作用”的洞见相比较，更为本质性的事情还是：在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本质中，还原始地集中了后来作为对象性和现实性分离开来、进入交互作用、并且固定为现代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状态的本质规定性的东西。在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与强力意志之间的本质历史性联系，比它根据“潜能”（力）与“强力”的表面一致性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更为隐蔽和丰富。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只能作泛泛的说明。


  通过莱布尼茨，一切存在者都成为“主体性质的”（subjektartig）——也即都成为本身力求表象的，因而起作用的（wirk-sam）。直接和间接地（通过赫尔德尔），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规定了德国“人文主义”（歌德）和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由于唯心主义主要建立在先验主体性（康德）基础之上，同时又以莱布尼茨的方式进行思考，因而在这里，通过一种独特的向无条件之物的融合和强化，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同时也被思考为对象性和作用性（Wirksamkeit）。作用性（现实性）被把握为有知识的意志（或者有意志的知识），也即被把握为“理性”和“精神”。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柏拉图和康德哲学作了十分肤浅和平庸的解说；与之一体地，这部著作把西方人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的所有基本方向都汇聚在一起，在那里，一切都被连根拔起了，被投入到一种倾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实证主义的理解力水平。对尼采来说，叔本华的主要著作成了他的思想的形态和方向的真正“源泉”。不过，尼采并没有从叔本华的“书本”中取得关于作为意志的存在者的筹划。叔本华之所以能够“迷惑”青年尼采，只是因为这位正在觉醒的思想家的基本经验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找到了最初的必要支持。


  另一方面，这位思想家的基本经验也并非起于他的天性或者他的教育背景。它们是根据本质性地出现的存在之真理而发生的。被转让到这种真理之区域中，这构成了一位哲学家的“生存”的要义；而我们通常只是以历史学的-传记的和人类学的-心理学的方式来认识一位哲学家的“生存”。


  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变得强大有力，这一点并不是尼采形而上学出现的后果。而毋宁说，尼采思想必须投入到形而上学中，因为存在使它作为强力意志的固有本质得以闪现，成为在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中必须通过筹划而被把握为强力意志的东西。这种历史的基本事件说到底就是存在状态向主体性的转变。


  在这里我们会问：无限制的计算意义上的无条件主体性是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状态的解释的基础吗?或者相反地，关于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状态的筹划是身体的无条件主体性的统治地位的可能性基础，而通过“身体”，现实的真正作用性才被解放出来?事实上，这种或者-或者的问法还是不够的。两者都是有效的，但没有一个是恰当的，甚至两者加起来都还达不到存在之历史。存在之历史作为本真的历史性赋予一切形而上学历史以本质要素。


  我们要学会猜度的只有一点：存在通过其本身而本质性地展开为为强力意志，并且因此要求思想在这种本质意义上作为估价来实行自己，也即无条件地借助于条件、按照条件、根据条件来计算，也就是通过价值进行思考。


  不过，我们也必须把另一点保持在思想中，那就是：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如何起源于对ἰδέα［相、理念］的本质规定，并且因此在自身中含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这种区分，作为本身未被究问的区分，构成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只要我们没有把形而上学肤浅化为一种学说，那我们就会把它经验为由存在“构造”起来的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结构。甚至当“存在”通过解说而被挥发为一种空洞的、但必然的抽象，而且进而在尼采那里（《全集》，第八卷，第78页）表现为“正在蒸发的实在的最后一缕青烟”（也即柏拉图的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这时候，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也还起着支配作用——并不是在这位思想家的思想进程中，而是在历史之本质中；这位思想家本身就在这种历史中进行思考，在这种历史中存在而且必须在其中存在。


  



第28节 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和人的本性


  我们避不开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即使我们自以为放弃了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我们也还避不开这种区分。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在一切对存在者的行为中，不论以何种方式和等级，具有何种确信和可通达性，我们都不断地行进在这种区分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把我们从存在者带向存在又从存在带向存在者。因此之故，有一种本质性的洞见包含在康德关于“形而上学”所讲的话中：“所以在一切人身上，一旦他们的理性已经扩展到思辨的境地，就总是有、而且将永远有某种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导论，B21）康德在此谈到理性，谈到理性向“思辨”的扩展，也就是在谈论理论理性，谈论表象，只要这种表象准备去支配一切存在者的存在状态。


  康德在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发展了的和正在自我发展的理性“思辨”，是一种“自然倾向”（同上书，B22），这种说法对一切形而上学奠基于其上的那个东西是完全有效的。这个基础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也许这种区分就是人类本性中的形而上学倾向的真正核心。但这样的话，这种区分不就成了某种“人性的东西”嘛！为什么这种区分不应当是某种“人性的东西”呢?这个事情或许可以最好地、并且最终地说明尼采提出的一个要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此要求就是：哲学家终究得实行对一切存在者的人化。


  如果人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以及这种倾向的核心是那种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以至于形而上学就是从这种区分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借助于向这种区分的回溯，我们也就已经赢获了形而上学的起源，同时也赢获了一个更为原始的形而上学概念。


  我们起先通过不确定的追问所寻找的那个东西，即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根本上无非就是包含在人的自然倾向中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因为，只是由于人如此这般地进行区分，他才能根据被区分出来的存在而与存在者相对待，也即处身于与存在者的关系中，这就是说：才能以形而上学方式、并且通过形而上学而得到规定。


  然而，存在与存在者的这种区分竟是人的自然倾向，甚至就是人的自然倾向的核心吗?究竟人是什么?人的“本性”何在呢?[103]在这里何谓本性，何谓人?人的本性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得到规定?无疑，如果我们想证明人的本性中的形而上学倾向，甚至要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确证为这种倾向的核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完成这种对人的本性的本质规定。


  但是，我们竟能在不顾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的情况下，去规定人（人的本性）的本质吗?莫非这种区分只是作为人的本性的结果出现的么?或者，人的本性和本质预先并且一般地是根据这种区分、而且从这种区分而来得到规定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区分或许就不是已经存在着的人在其他存在者中间实施的一种“行为”了，而毋宁说，人之所以可能成为人，只是因为他为这种区分所支撑，从而逗留于这种区分中。于是，人的本质或许就不得不被建立在一种“区分”基础上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吗?难道这不是完全地异想天开，因为这种区分本身——本质上不确定地——就仿佛是一座空中楼阁?


  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此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区域，也许只是一个最边缘的区域，即哲学一直都在回避的那个决定性问题的最边缘区域；但哲学根本上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为了这种回避，哲学就必须预先已经遇到了这个关于区分的问题。也许我们会猜度，在拟人论的“难题”中蔓延开来的混乱和噪音背后，隐藏着这里所说的决定性问题，它就像所有同类问题一样，于自身中隐含着相互联结着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特定的本质丰富性。限于对我们的任务来说最为切近的东西，我们要再次来追问这些问题：


  一切形而上学都奠基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之中吗?


  这种区分是什么?


  是这种区分奠基于人的本性呢，还是人的本性奠基于这种区分?


  甚至这种或者—或者的选择也是不够的?


  这里所谓的种种奠基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根据基础来思考，并且要追问“基础”呢?


  这个有基础性的东西（das Grundhafte）不也是存在的一个本质特征吗?因此，在所有这些问题提法中，我们是在追问在任何问题中都不能跳过的、但在任何问题中都没有得到究问的人与存在的关系吗?因为我们总是发现自己立即就不得不把人当作一个既定的东西，当作一种现成的本性，我们进而把那种与人的关系加到它身上。与此相应的是拟人论的不可避免性。拟人论甚至已经通过主体性形而上学而获得了它的形而上学上的合法性辩护。难道形而上学的本质，作为任何哲学追问都不能逾越的区域，不是由此变成不可触犯的吗?充其量，形而上学还能够关涉自身，并且因此就它本身来说，最终能够满足主体性的本质。


  于是，形而上学的这样一种对形而上学的沉思，或许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实际上，这正是那位思想家的说法，他在笛卡尔与尼采之间的现代形而上学历史范围内占有一个用寥寥数语不能加以界定的位置。[104]


  康德把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归结为“人的本性”。仿佛“人的本性”已经得到了清楚的规定似的！仿佛这种规定的真理性以及对这种真理性的论证是完全无可怀疑的！现在我们当然能够指出：康德本人希望明确地把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参看拙著《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第197页以下；第二版1951年，第185页以下）通过一种对康德哲学的恰当解释，我们甚至能够表明：康德分析了人的“内在本性”，并且在其中使用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他主张这样一个指向这种区分方向的东西就是人类理性的本质。因为康德是要证明：人类理智如何先行地、先天地（apriori）用范畴进行思考，这些范畴使客体的一种客观性以及一种“客观认识”成为可能的。


  然则康德并没有问：这样一种用范畴进行的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这种思考视为人类理性的事实，也就是人类本性的事实。甚至在康德那里，这种人类本性也是在旧传统意义上被规定的，即所谓：homo est animal rationale——人是理性动物。


  但自笛卡尔以来，理性一直都被把握为cogitatio［思想、思维］。理性是“诸原理”（Prinzipien）的能力，这种能力预先把那个东西表象出来，后者规定着在其被表象状态中的一切可表象之物，即存在者之存在。理性于是就成了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能力。而且因为理性标志着人的本质，而在现代意义上看，人就是主体，所以，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以及这种区分的能力，就揭示自身为主体性的一个特性，而且也许是主体性的基本配置。因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本质，这个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得以张扬出来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的本质，乃是在其完全本质中的表象本身：“理性”（ratio）只不过是cogitatio［思想］的另一个名称。


  但以这样一些思索，我们仍然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置身于一个尚未被裁定、但首先得追问的问题区域之中，简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是：


  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奠基于人的本性，以至于这种本性要从这种区分而来才能得到彰明，或者，是人的本性奠基于这种区分?在后一种情形下，“区分”本身不再是什么“人性的东西”了，不可能被安置在一种“人类机能”中，既不可能被安置在一种“能力”中，也不可能被安置在一种“行为”中。这种安置在现代思想中变得越来越流行了，以至于它最后宣布拟人论或者“生物主义”——或者无论人们如何命名这种思想方式——就是绝对真理，连最漫不经心的人都能明白的绝对真理。


  我们以何种方式以及在哪个角度上赢获一个更为原始的形而上学概念，这取决于我们对上述决定性问题的解决。眼下才变得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以这样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要寻求什么：不是要寻求一个“完善的”或者“激进的”概念，仿佛“激进主义”自为地总是已经具有一种更重的分量似的。而毋宁说，我们试图突入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中，因为我们要在其中经验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更确切地说，我们要在其中经验这种区分本身于自身中包含的东西，那就是：人与存在的关系。


  所以，只有当我们在此预先更清晰地经验到我们所谓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我们才能正确地追问那个决定性的问题。


  



第29节 作为空虚和丰富性的存在


  我们曾说过：区分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无论在何时何地，在一切行为和态度中，都把我们从存在者引向存在，从存在引向存在者。我们是用比喻来讲这一点的，这就会引发一种想法，仿佛存在者与存在处于一条河流的不同河岸，而这条河是我们不能、而且也许永远不能命名的。因为，我们到底应当以什么为依靠呢?或者，仍旧用比喻说法，那个既不是存在者也不属于存在的东西能够作为河流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流动吗?可是，别让“比喻”的不可靠性来妨碍我们对我们所谓“区分”的经验。首要地，让我们现在更确定地思索一下，自从我们讨论“虚无主义”以来一直在前面的思索中与我们遭遇到的东西。


  我们谈论“存在”（Sein），命名“存在”，倾听这个词语，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言说这个词语。它差不多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声音；差不多，但并非完全地。其中总还有一丁点儿知识——哪怕我们只是事后给这种声音送去一种回忆，即：我们在此是在“思考”某个东西。诚然，我们这里所理解的东西是一个完全粗略的东西，它对我们来说是模糊不清的，但很快就在最切近的命名中作为最熟悉的东西向我们扑来。“存在”（das Sein）——从词语形式来看，它是一个名词，我们在动词“存在”（sein）前加上定冠词“das”，就构成了名词“存在”。动词“存在”（sein）被视为我们非常熟悉的“是”（ist）的不定式。我们无需一个关于虚无主义的讲座以及对“存在”这个名词的反复使用，就立即能在任何一种明确的提示中经验到：我们更经常和持久地在“是”（ist）的用法中言说“存在”（Sein）。这个“是”作为最乏味的词语飘荡在语言中，但实际上，它却支撑着一切言说，不光是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言说。甚至在所有对存在者的默然无声的行为中，也有这个“是”在说话。无论在哪里，哪怕是在我们并不说话的地方，我们仍然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有所作为，对这样一种“是”的东西、如此这般是的东西、尚未是和不再是的东西、绝对不是的东西有所作为。


  这个被用滥了的、但又总是未被耗尽的“是”的单调性，把一种几乎未经思考的丰富性隐藏在语音和词形的同一性背后。我们说：“这个男人是从斯瓦本一带来的”，“这本书是你的”，“敌人在撤退”，“船舷是红的”，“上帝存在”，“在中国有洪水”，“茶杯是银制的”，“地球存在”，“农夫在（方言说法）田地上”，“田里有马铃薯菌”，“演讲在五号大厅”，“狗在花园里”，“这个人是鬼魂般的”，“群峰之上，是一片静谧”。[105]


  在上面各个句子中，“是”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和言说范围。“这个男人是从斯瓦本一带来的”说的是他来自那里。“这本书是你的”指的是它属于你。“敌人在撤退”意味着敌人已经在撤退。“船舷是红的”指的是这种颜色意味着什么。“上帝存在”是指我们把上帝经验为真正当前的。“在中国有洪水”是指洪水在那里起支配作用。“茶杯是银制的”是指茶杯的构成。“农夫在（方言说法）田地上”是指农夫已经逗留在那里。“田里有马铃薯菌”是指马铃薯菌的害处已经在那里扩散开来了。“演讲在五号大厅”是指举行。“狗在花园里”是指狗在那里漫游。“这个人是鬼魂般的”是指他的行为犹如鬼魂缠身。“群峰之上，是一片静谧”比较复杂些，它是指静谧“出现”、“发生”呢，还是静谧“逗留着”、“起着支配作用”，抑或“处于”静谧中，静谧“起着作用”?在这里，没有一个说法是成功的。不过，仍然是这同一个“是”在此说话——简简单单，无可替代，是歌德用铅笔在伊尔梅瑙附近的基克哈恩山上的一座小木屋的窗柱上写下的这几个诗句说出来的（参看歌德1831年9月4日致策尔特的信）。[106]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歌德的这个诗句，我们在解释这个熟悉的“是”时会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最后会完全放弃这种解释，而只是再度重复这些词语而已。“群峰之上，是一片静谧”。我们对其中这个“是”（ist）做不了任何解释，并不是因为理解起来太复杂、太困难，甚至毫无希望，而是因为这个“是”在这里是如此简单地被说出来，比我们通常熟悉的“是”，我们不借思索又经常不断地插入日常言说之中的一切“是”更简单。但歌德诗中这个“是”的这种简单性远非那种不可把握的空洞性和不确定性。在诗中，有一种罕有的丰富性（Reichtum）的简单特性在说话。在形形色色的陈述句中，我们总是立即可以按照某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是”。对这些陈述句的列举也表明了这同一种丰富性，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并且是以粗糙的提示。“是”和“存在”的单调性因此就证明自己是一个粗略的假相，一个仅仅依附于发音和字形的相同性的假相。在此断定“是”属于“多义的”词语，这种说法也不够了；因为这儿的问题不在于单纯的多义性。存在的可言说性方面的一种丰富性显示出：正是这种丰富性首先使我们在逻辑和语法角度喜欢当作“多义性”来考虑的东西成为可能。这里要探讨的根本不是“是”（ist）和“存在”（Sein）这两个词语，而是它们所言说的东西，在其中达乎词语的东西，即：“存在”。我们重又停在我们的沉思的同一个地方：“存在”不确定而平淡无奇，但又是可理解的，而且已经得到了理解。或许我们可以来做一次测验，通过民意调查来确定在每一个


  后，歌德去世前一年，他最后一次游此山而重读旧作。全诗如下：“群峰之上/是一片静谧，/树梢丛中/你难以感受/一丝微风；/林中鸟儿/默然无声。/只要稍待/你也快要安息”。中译文可参看《歌德抒情诗选》，钱春绮译，北京1981年，第56页。——译注


  被说出的“是”（ist）中你们听众们想到了什么；但这样一种确定只会证实一点：在“是”中，“存在”就像一种稍纵即逝的声音消逝了，但同时又从某个地方触动我们，言说着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也许是最本质性的东西。


  然而，从“是”的多义性和多样可能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推出存在的一种本质丰富性吗?我们上面引用的句子指的是从内容上看各个不同的存在者，诸如人、书本、敌人、上帝、中国、杯子、地球、农夫、狗——难道不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了“是”的多样性吗?从所有这一切中，难道我们不是必须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因为“是”和“存在”本身是不确定的和空洞的，所以，它们能够时刻准备好得到多样的充实?因此，上面举出的“是”的特定含义的多样性就证明了与要显示的东西的反面。存在必定全然不确定地保持在它的含义中，才能通过当下不同的存在者而成为可确定的。不过，由于诉诸不同存在的存在者，我们已经共同设定和承认了存在的多样性。如果我们唯一地守住“是”和“存在”的字面含义，那么，这种字面含义尽管有其最大可能的空虚性和不确定性，但本身却也具有那种单义性，后者从自身而来允许一种向多义性的转变。而“存在”的聚讼纷纭的“普遍”含义，其实并不是一切可能的转变都能够落入其中的某个硕大容器的物性空虚。把我们诱向这个观念的，乃是一种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思想方式，后者把“存在”思考为对万物的最普遍规定，因而能够允许多样之物仅仅成为把这个最普遍概念的最广大和最空洞的外壳填充起来的东西。


  与之相反，我们却要守住另一个东西。我们要在一种独特的不确定性中来思考“存在”和“是”，而同时又要在一种充盈中经验它们。“存在”的这种两面性也许更能把我们引向通往存在之本质的踪迹，至少是能阻止我们用一切思维工具中最陈腐的抽象手法，去说明一切有待思考和有待经验的东西中最本质性的东西。但我们现在也必须超越一种简单的提示，弄清楚“存在”的这样一种两面性，而又不至于遭受那种危险，即：我们从现在开始放弃抽象，以另一种同样喜闻乐见的思维工具（即辩证法）为最后办法。凡在指出对立之物的地方，辩证法就会来插上一手。


  存在是最空虚的东西，也是一种丰富性；一切存在者，无论是已知的和已经验的存在者，还是未知的和还有待经验的存在者，都是从存在这种丰富性而来才获得它们的存在的各个本质方式的。


  存在是最普遍的东西；它可以在一切存在者中见出，所以就是最普通的东西；它丧失了任何一种特性，或者说，它从未拥有过任何一种特性。同时，存在也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它的唯一性是任何存在者都达不到的。因为与一切想出风头的存在者相对而立的，总还有另一个与之相似的东西，亦即总还有另一个存在者，无论它如何变化多端。但存在却没有与之相似的东西。与存在相对而立的，倒是虚无（Nichts），而且也许连这种虚无在本质上也还隶属于存在，仅仅隶属于存在。


  存在是最明白易解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会留意我们是如何毫不费力地保持在存在理解中的。这个最明白易解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少得到把握的、而且似乎不可把握的东西。我们应当从何处来把握存在呢?在存在之外“有”（gibt es）什么呢?从何而来我们能够赋予存在以一个规定呢?因为虚无最不适合于作为一个规定者，原因在于：虚无乃“是”无规定的东西，“是”无规定状态本身。这个最明白易解的东西抗拒一切可理解性。


  存在是最常用的东西，我们在一切行为和一切态度中都得乞灵于它。因为我们处处都保持在存在者中并且对存在者有所作为。存在已经被损耗殆尽，但同时不假思索地每时每刻都在其到达中。


  存在是最可靠的东西，它决不使我们不安而产生一种怀疑。对于这个或者那个存在者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偶尔会产生怀疑；对于这个或者那个存在者是这样还是别样存在，我们常有思量。而如果没有存在，我们甚至不能从某个角度来怀疑存在者。存在为我们提供一种依靠，它的可靠性无论在哪里都是不能超越的。不过，存在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像存在者那样的基础和基地，好让我们投身其中，在那里建造什么，好让我们依循于它。存在是对这样一种奠基作用的拒绝（Ab-sage），它放弃一切奠基性的东西，是深渊般的（ab-gründig）。


  存在是最多地被遗忘的东西，它如此无度地被遗忘，以至于连这种被遗忘状态也被吸入它自己的漩涡中了。我们都不断地追逐存在者；几乎没有人思量存在。如果有人思量存在，那么，这个最普遍和最明白易解的东西的空虚性就会解除他在某个时刻曾打算接受下来的那种义务（Bindung）。但这种最多地被遗忘的东西同时也是最令人回忆的东西，唯有它使我们领悟到曾在之物、当前之物和将来之物，并且让我们置身于其中。


  存在是最多地被言说的东西，这不光是因为“是”（ist）和动词“存在”（sein）的所有变式也许是最经常地被言说的，而是因为在每一个动词中，即使它的变化形式并没有使用“存在”这个名词，存在也还被言说了；原因在于，每一个动词，而且不光是每一个动词，也包括每一个名词和形容词，每一个词语和词语结构，都言说着存在。这个被言说最多的东西同时也是最缄默的，而这是在一种特别意义上来讲的，指的是它对其本质保持缄默，也许本身就是缄默。不论我们如何大声、如何经常地言说“是”、命名“存在”，这样一种言说以及这个名称也许仅仅从表面上看来是有待命名和言说的东西的专名，因为每一个词语作为词语都是存在“的”一个词语，而且不仅就它“关于”（über）存在以及“从”存在“而来”（von）进行谈论而言是存在“的”一个词语，而倒是在存在于每个词语中表达自身、并且恰恰因此对自己的本质保持缄默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存在“的”一个词语。


  存在以一种多样的对立性向我们揭示出来。这种对立性本身又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甚至是对这些对立面的单纯罗列也已经指示着它们的内在联系：存在同时既是最空虚的又是最丰富的东西，既是最普遍的又是最独一无二的东西，既是最明白易解的又是抗拒一切概念的东西，既是最有用的又是首先还在到达中的东西，既是最可靠的又是最深不可测的东西，既是最多被遗忘的又是最令人回忆的东西，既是被言说最多的又是最缄默的东西。


  但正确地想来，这些对立面处于存在本身的本质之中吗?难道它们不就是我们对待存在的方式的对立，诸如在表象和理解中，在使用和信赖中，在保持（遗忘）和言说中?但即使它们只是我们对存在的关系方面的对立，我们也已经获得了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即：对我们与存在（而不光是与存在者）的关系的规定。


  这种关系显示为一种分裂的关系。在这里，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与存在的关系中的这种分裂状态的原因在我们身上还是在存在本身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重新裁定这种关系的本质中的某种重要因素。


  上述对立面是否处于存在本身的本质中，或者，是否仅仅起源于我们与存在的分裂关系，甚至是否我们与存在的这种关系起源于存在本身，因为它寓身于存在?这些问题固然是关键性的，但更为迫切的问题首先还是：根据实情来看，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竟是一种分裂的关系吗?难道我们自己竟是如此分裂地对待存在，以至于这种分裂状态贯通并且支配着我们本身，也即贯通并且支配着我们对存在者的对待行为?我们必须回答说：不是的。在我们的对待行为中，我们只是站在对立面的一边：对我们来说，存在是最空虚、最普遍、最明白易解、最常用、最可靠、最多地被遗忘、最多地被言说的东西。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甚至几乎不加留意，所以也没有把它认作与其他东西对立的东西。


  存在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而且因此我们也几乎没有去关注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虽然我们把一切对存在者的对待行为建立在这个区分基础上。但不光是我们今人处身于那种尚未被经验的与存在的关系的分裂状态之外。这种“处身于外”和“全然无知”乃是一切形而上学的特性；因为对形而上学来说，存在必然是最最普遍的、最明白易解的东西。在存在范围内，形而上学仅仅思考不同存在者领域的向来具有不同等级和不同层次的普遍之物。


  在整个形而上学历史中，从柏拉图把存在者之存在解释为ἰδέα［相］，一直到尼采把存在规定为价值，存在都很好地并且不言自明地被保存为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与之相对待的先天性。因为与存在的关系仿佛已经在无关痛痒的状态中消失了，所以，对形而上学来说，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也不可能成为值得追问的。


  唯根据上述实情，我们才能认识到今天的历史性时代的形而上学特征。所谓“今天”既不是按日历来计算的，也不是按世界历史事件来计算的。这个“今天”取决于形而上学历史的最本己时代：它是处在尼采形而上学时代里的历史性人类的形而上学规定。


  着眼于存在者整体之真理，我们这个时代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无关痛痒的不言自明性。人们要么依然根据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的世界解释来说明存在，要么诉诸“理念”和“价值”来规定存在者整体，即世界。“理念”让我们回想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而“价值”指示着一种与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的终结的关联。不过，“理念”和“价值”的本质和本质起源却没有得到深入思考。诉诸“理念”和“价值”以及对它们的设定，这乃是解释世界和操纵生活的最常见和最明白易解的工具。这样一种对存在的无关痛痒，一种包含在对存在者的至高激情中的对存在的无关痛痒，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彻底形而上学的特征。这个事态的本质后果表现在：历史性的决断现在有意识地、蓄意地并且完全地从早先文化活动的独立区域（政治、科学、艺术、社会）转移到了“世界观”（Weltanschauung）领域。“世界观”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这样一个形态，当它的完成开始进入无条件境地时，它就成为无可避免的了。结果就是以往多样化的西方—欧洲历史的一种独特的千篇一律状态，这种状态在形而上学上昭示于“理念”与“价值”的联合，作为世界观上的世界解释的决定性工具的“理念”与“价值”的联合。


  通过理念与价值的这种联合，存在的特征及其与存在者的区分就从理念的本质中消失了。在这里那里的学术圈内，在学院传统里，人们还在谈论存在、“存在学”和形而上学，这无非是一种余音，其中不再有对历史具有构成作用的力量了。世界观的强力已经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占为己有了。这就是说：一切形而上学所固有的东西，即那种支撑着形而上学本身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对形而上学来说本质上必然是无关痛痒的和毫无疑问的，这一点现在成了作为“世界观”的形而上学的标志。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以下事实：惟随着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开端，那种完全的、无条件的、不再受任何东西干扰和混淆的对存在者的统治地位才能得到展开。


  在深思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形而上学的完成。形而上学的完成时代促使我们去思量：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必须首先顺应存在历史，而且先行于此，我们必须把历史经验为存在向阴谋机制的释放。[107]这种释放（Loslassung）是存在本身发送出来的，为的是让存在之真理对人来说——基于人与存在之真理的归属状态——成为本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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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此句德语原文为：das Sichermächtigen der Macht zur eigenen Übermächtigung。英译本译作：the accruing of power for its own overpowering。参看海德格尔：《尼采》，英译本，第四卷“虚无主义”，弗兰克·卡普兹（Frank A. Capuzzi）译，纽约1982年，第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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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拉丁文中人称代词往往省略，多半在特别强调人称时才使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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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帕斯卡尔《思想录》第18条第一段如下：“当人们不理解一桩事物的真相时，能有一种共同的错误把人们的精神固定下来，那就最好不过了，例如人们把季节的变化、疾病的传播等等都归咎于月亮；因为人之大患就在于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怀有不安的好奇心；他犯错误还远比不上那种徒劳无益的好奇心那么糟糕”。参看帕斯卡尔：《思想录》，中译本，何兆武译，北京1987年，第11页。——译注


  [64] 本书全名为：《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Discours de la methode.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et chercher la verite dans les sciences）。参看笛卡尔：《谈谈方法》，中译本，王太庆译，北京2001年。——译注


  [65] 参看笛卡尔：《谈谈方法》，中译本，王太庆译，北京2001年，第49页。我们据海德格尔德译文做的中文翻译与现有中译文有出入。——译注


  [66] 这段文字不属于讲课内容，而是在本书单行本出版时插入的。海德格尔在其中对自己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作了自我批判和评价。——译注


  [67] 这里显然是指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海德格尔在此以“形而上学”代替原书名中的“第一哲学”，目的是要强调笛卡尔这部主要著作的形而上学特质，而不只是一部认识论著作。——译注


  [68] 参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译本，庞景仁译，北京1996年，第55页以下。——译注


  [69] 参看本书上卷第三章第21节以及本卷第六章第6节关于“公正”的讨论。——译注


  [70] 海德格尔在此指的是1940年8月英国对法国舰队的袭击。1940年6月，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是年8月，英国海空军袭击停泊在奥兰港的法国舰队，把法国主力舰“里乞诺号”、“敦刻尔克号”以及“斯脱拉斯堡号”击伤。——译注


  [71] 参看上文第9节。——译注


  [72] 此句中的“关系”德文原文为Verhältnis，“关联”原文为Bezug。这两个词在日常德文中没有大分别，但海德格尔对它们作了区分性的使用：Verhältnis是一种人与存在者的对待性姿态，后者则指示人与存在的一种更为原始的“牵连”。——译注


  [73] “存在学”（Ontologie）这个术语首先由戈克莱尼乌斯（Goclenius）首创于1613年，然后被笛卡尔派哲学家约翰纳斯·克劳贝格（Johannes Clauberg，1622—1665年）采纳到他的《关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或者存在智慧》（Metaphysica de ente sive Ontosophia）一书中（1656年出版），最后大约在1730年左右，由莱布尼茨派理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确立于德语中。——译注


  [74] （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参看第363页以下）。——作者边注


  [75] δια-φορά［分解］。——作者边注


  [76] 此处“分解”（Austrag）属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的基本词语。在日常德语中，Austrag一词有“解决、裁决、调解”等义；其动词形式austragen有“解决、澄清、使有结果、分送”等义。海德格尔以Austrag 一词来思存在与之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化运作。我们权且把Austrag译为“分解”，勉强取“区分”和“解决（调解）”的双重意思。主要可参看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弗林根1957年。——译注


  [77] distinctio［区分］。——作者边注


  [78] 关于“基础”的思想与本有（Ereignis）不合。——作者边注


  [79] 预先——闪现过来的（herscheinend）——/这个“过来”（her）何往?且如一无所有。——作者边注


  [80] 例如可参看柏拉图：《斐多篇》，74—76。——译注


  [81] 或译：它们对我们来说是早先的。——译注


  [82] 此句原文为：das von-sich-aus-Aufgehen und so wesenhaft sich-in-den-Aufgang-Stellen, das ins-Offene-sich-Offenbaren。——译注


  [83] 参看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67年；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1年，第234页以下。——译注


  [84] 按照海德格尔这里的解释，“先在的东西”（das Vor-herige）似更应该译为“先来的东西”，即“先”（das Vor）“来”（das Her）的东西。——译注


  [85] 亚里士多德还以τὰ φυσικά来命名他的自然论著（物理学）。——译注


  [86] 海德格尔把这里的“形而上学”作了分写：Meta-physik，以强调它的“超越”（meta-）性质。——译注


  [87] 此处“理论”（das Theoretische，或译“理论的东西”）以希腊文的“目光”（θέα）为词根。——译注


  [88] 德文的“剧院”（Theater）和“戏剧”（Schauspiel）在词根上都与希腊文的“目光”和“观看”相关。——译注


  [89] 此处“重眼力的人”原文为Augenmenschen，按照字面可直译为“眼睛人”。——译注


  [90] “观看”=让显现/镜子“观看”（是眼睛）。——作者边注


  [91] φαίνεοθαι［显现］。——作者边注


  [92] 通译为《理想国》。——译注


  [93] 此句在现有中译本被译作：善“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参看柏拉图：《理想国》，中译本，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1986年，第267页。——译注


  [94] 系海德格尔的授课资格论文，现在发表于海德格尔：《早期著作集》，《全集》第一卷，美茵法兰克福1978年，第189页以下。邓斯·司各特（约1205—1308年）：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译注


  [95] 此处“先行的东西”原文为das Hervorige，“先在的东西”原文为das Vor-herige，两者具有一种有趣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96] 本文作于1939年，首次发表于《思想》第三卷第2—3期，1958年。后收入《思想》文库，1960年。又载海德格尔：《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67年；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1年，第275页以下。——译注


  [97] 这段文字显然不是讲稿，而是在编辑本书时加入的。个中意思与海德格尔当时刚刚完成的亚里士多德论文（“论φύσις［自然］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相关。——译注


  [98] 参看上文第715而以下。——作者边注


  [99] 参看《林中路》第193页以下［《全集》第五卷，第209页以下］。——作者边注


  [100] 参看第737页以下。——作者边注


  [101] 此句中的“对某物的指望”原文为das Rechnen auf etwas，“对某物的估算”原文为das Rechnen mit etwas，两者均由动词“计算”（Rechnen）加不同的介词构成。——译注


  [102] 参看第732页以下。——作者边注


  [103] 我们这里所译的“本性”即前文所讲的“自然倾向”（Naturanlage）中的“自然”（Natur）。——译注


  [104] 指康德。——译注


  [105] 在所有这些句子中都使用了“是”（ist），但中译文未能完全一致地传达出来，只能分别译作“是”、“在”、“有”等。这里的例句多半来自海德格尔1935年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76年，第68页；中译本，熊伟、王庆节译，北京1996年，第89页以下。——译注


  [106] 此诗标题为《漫游者的夜歌》。1780年9月2—3日夜，歌德在伊尔梅瑙附近的基克哈恩山上作此诗；三十年后歌德重游此地，曾用铅笔把此诗重描加深；又二十年


  [107] 此处“阴谋机制”原文为Machenscaft，有“阴谋诡计”的意思。但海德格尔这里的用法显然更多地强调了此词词根中的Machen，即“制作”、“做”。我们权译之为“阴谋机制”，似也可译为“机械制作状态”。——译注



第六章 尼采的形而上学


  



第1节 导论


  依照柏拉图以来全部西方思想来看，尼采思想乃是形而上学。在这里，乍看起来似乎任意地，让我们预先来讨论一下关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概念，而暂且听任这种本质的起源处于模糊状态中。形而上学乃是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真理把存在者所是的什么（即essentia［本质］，存在状态）、存在者存在这一实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带入ἰδέα［相、理念］、perceptio［知觉］、表象、意识的无蔽领域之中。但这个无蔽域却依照存在者之存在改变自身。根据它所允诺的存在者本身，真理把自身规定为这样一种在其本质（即解蔽）中的无蔽状态，并且按照如此这般被规定的存在来为其本质的当下形态赋形。所以，在其本己的存在中，真理乃是历史性的。真理总是要求某个人类，通过这个人类而被安排、奠基、传达，并且因此得到保存。本质上，而且历史性地，真理及其保存乃是共属一体的。如此这般地，某个人类总是要担负起一种决断，即对指定给他们的在存在者之真理中间存在的方式的决断。这样一种真理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并不是由于人之存在消逝于时间序列中，而是由于人类始终被移置（被发送）到形而上学中了，而且只有形而上学才能够为一个时代奠定基础，因为形而上学使某个人类拘执于一种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中，并且因此把它保持在这种真理中。


  存在状态（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和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存在这一实情以及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还有真理的本质方式和真理的历史，以及最后，为了真理之保存而被置入真理之中的人类——这些东西限定了某种五重性，形而上学的统一本质就在这种五重性中展开自身并且总是一再自缚于其中。


  作为归属于存在的存在者之真理，形而上学决不首先是某个人的观点和判断，决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学说体系和表达。形而上学也可以是所有这些东西，但始终只是作为事后效果和门面装饰。然而，一个人受到召唤，要把真理保护在思想当中，这个人如何在先行的生存论上的-绽出的筹划中承担起对真理的罕有安排、论证、传达以及保存，并且因此为某个在真理历史中的人类指定和准备一个位置——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而是界定了某个思想家的所谓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如果属于存在本身之历史的形而上学因此被冠以某个思想家的名字（诸如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形而上学），那么，这并不是说，形而上学无非是这些思想家作为文化创造的名流大师的成就、财产甚或标志。此种命名现在意味着：这些思想家之所以成就自己，乃是因为存在之真理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去言说存在，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形而上学范围之内言说存在者之存在。


  藉着《曙光》一书（1881年），有一道光亮落到了尼采的形而上学道路上。就在同一年里，尼采——当时在“海拔6000英尺高处，比一切人类事物更要高出许多！”——形成了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洞察（《全集》，第十二卷，第425页）。[1]从那以后，差不多十年里，尼采的道路都处于这种经验的最明亮的光亮中。查拉图斯特拉开始发言了。作为“永恒轮回”的教师，查拉图斯特拉讲授“超人”学说。由此澄清和确定了如下认识：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乃是“强力意志”，一切世界解释，由于它们具有价值设定的性质，皆源出于“强力意志”。欧洲历史把自身的基本特征揭露为“虚无主义”，并且进入一种“重估以往一切价值”的必然性之中。新的价值设定，根据现在确定地公然承认自己的强力意志而做的新的价值设定，作为一种立法，需要基于某种新的“公正”为自身作一番辩护。


  在尼采的这个巅峰时期，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力求在他的思想中形诸文字。行动计划接踵而至。接二连三的草案开启出这位思想家想要言说的东西的结构。主标题不断变化，一会儿是“永恒轮回”，一会儿是“强力意志”，一会儿是“重估一切价值”。如若某个主标题消失了，那它就会作为整部著作的末节标题而出现，或者成为副标题而与主标题配合。但一切都力求促成对那些想“亲身实践价值重估”的人们的教育（《全集》，第十六卷，第419页）。他们是一些“新的真诚者”（《全集》，第十四卷，第322页），对某种全新真理保持真诚的人。


  我们不能把尼采的这些计划和草案看作某种未完成和未克服的东西的标志。它们变化多端，但这并不表明那是一种毫无把握的初步尝试。这些草稿并非纲领，而是一些记录，其中保存了尼采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领域里必定要穿越的道路，这些道路虽然被隐瞒起来，却是明确无误的。


  “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公正”——这乃是尼采形而上学的五个基本词语。


  “强力意志”是表示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的词语，即表示存在者之essentia［本质］的词语。“虚无主义”是表示如此这般被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的名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意指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存在者之existentia［实存］。“超人”描绘的是那种人类，为这个整体所要求的那种人类。“公正”则是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这五个基本词语中的每一个同时都命名着其他几个词语所言说的东西。惟当它们所言说的东西向来也一起得到思考，每个基本词语的命名力量才完全发挥出来了。


  只有从《存在与时间》的基本经验出发，我们才能充分思考我们下面要做的尝试。这个基本经验在于一种震惊，一种不断增长的、但在若干地方兴许也能廓清自己的震惊，即面对下述事件的震惊：在西方思想史上，虽然存在者之存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思考，但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却还是未被思的；这种真理不仅作为可能的经验拒绝了思想，而且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思想还专门——尽管不是有意地——对这个拒绝事件加以隐瞒。


  因此，我们下面关于尼采形而上学的解释就必须首先做一种努力，试着从上述基本经验出发，也就是根据形而上学历史的基本特征，来沉思作为形而上学的尼采思想。


  所以，我们这种对尼采形而上学的解释尝试就指向两个目标，一个是切近的目标，一个是我们的思想力所能及的最远目标。


  在1881年至1882年前后，尼采在笔记本中写道：“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全集》，第十二卷，第207页）。在写下这则笔记的时候，尼采开始认识和谈论这些“哲学基本学说”。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基本学说是以一种奇特的顺序和方式迸发出来的。所以，尼采当时还没有追问，这种顺序产生的基础是否一定在于这些基本学说的本质统一性之中。它们迸发出来的方式是否就能显明这种本质统一，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种专门的沉思。这些“哲学基本学说”的隐而不显的统一性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并且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现代的完成展开出它的历史，它的也许持久漫长的历史。


  我们在此所尝试的沉思，其切近的目标乃是认识这些哲学基本学说的内在统一性。为此，我们就必须首先分别来认识和描述一下其中每一个“学说”。不过，把这些基本学说统一起来的基础，是从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中获得规定的。惟当这个正在发端的时代得以毫无保留、毫无掩饰地立身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够根据那种最高的意识、那种与支撑并且支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相应合的最高意识，来进行“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


  这场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以及支撑着这场斗争的形而上学的展开过程，把地球和历史性人类的一个时代带向完成；因为在这里实现了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是世界统治的极端可能性，二是人类纯粹根据自身来决定自己的本质的尝试的极端可能性。


  而随着西方形而上学时代的这样一种完成，一种遥远而基本的历史性的立场也一并得到了规定；在那场围绕地球之支配权力的斗争已成定局之后，这种基本立场现在已经不再能够开辟和承荷一个斗争领域了。于是，这个基本立场，西方形而上学时代在其中完成自己的基本立场，本身就陷入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突中了。此种冲突不再是围绕对存在者的控制的斗争。在今天，这种对存在者的控制处处都表明自己是“形而上学的”，并且以“形而上学”为方向，而已经克服不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冲突乃是存在者之强力与存在之真理之间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为这样一种争辩作准备，乃是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最远目标。


  这个最远目标统领着我们的切近目标，即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形而上学的内在统一性的沉思。诚然，在时间顺序上，这个最远目标远非眼下这个时代可证明的事件和状况。但这只不过是说：这个目标属于另一种历史的历史性距离。


  可是，假定历史性人类归属于存在和存在之真理，假定存在从来不需要首先超出某种存在者之切近，假定存在乃是本质性思想唯一的、但尚未被制定出来的目标，假定这样一种思想是开端性的，并且在另一个开端中，这种思想本身甚至必定先行于诗歌意义上的诗意创造，那么，上面所讲的最遥远的东西就还是切近的，比通常切近的和最近的东西更近。


  在下面的讨论中，描述和解释相互穿插在一起，从而并非处处都立即能让人见出，哪些内容出自尼采的原话，哪些内容则是我们添加上去的。不过，任何一种解释都未必只能从文本中获取实事内容，它也一定会不露声色、了无痕迹地添加某种东西，某种来自它的实事内容的固有之物。门外汉在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某种东西视为文本的内容，以此来衡量，解释时的添加就势必会受到指责，被说成是穿凿附会和任意专断。


  



第2节 强力意志


  何谓“意志”?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自己身上得到经验的：（意志之）意愿就是对某个东西的追求。而“强力”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是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就能知道的，那就是：力量的实施。于是，“求强力的意志”的意思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人们总是支支吾吾，不愿再给这个词组提供一种特别的解说。“强力意志”分明是对力量实施的可能性的追求，对强力之占有的追求。这个“求强力的意志”还表达出“一种匮乏感”。有所“求”的意志还不是强力本身，因为它还没有明确地拥有强力。对某种尚不存在的东西的欲求被认为是浪漫精神的标志。但作为一种攫取强力的欲望，这个强力意志同时也是对暴力的纯粹贪求。凡此种种对强力意志的解释把浪漫空想与恶意凶险煮于一锅，歪曲了尼采形而上学中这个基本词语的意义；因为当尼采说“强力意志”时，他思考的是别的东西。


  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理解尼采意义上的“强力意志”呢?意志通常被看作一种心灵能力，心理学的研究早就已经把它与理智和感情划分开来了。事实上，尼采也是以心理学方式来把握强力意志的。只不过，他并不是按照通常的心理学来界定意志的本质，而是倒了过来，根据强力意志的本质来设定心理学的本质和任务。尼采要求心理学成为“强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善恶的彼岸》，第23条）。


  什么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强力意志》，第693条）。这就是说：强力意志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只有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考察中，也即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强力意志的本质才能得到探究和思考。这种关于存在者的筹划的真理性，即根据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存在对存在者的筹划的真理性，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特征。这种真理性决不容忍任何论证，任何乞灵于特殊存在者之特性和机制的论证，因为只有当这个被诉求的存在者本身预先已经根据作为存在的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得到筹划时，它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难道这种筹划只不过是个别思想家的任意所为么?表面看来是这样。这种任意性假象最先也增加了我们的阐释工作的困难，使我们难以阐明尼采在讲“强力意志”这个词组时所做的思考。但在他本人公诸于世的著作中，尼采几乎没有谈论过“强力意志”。这一点可以被视为一种征兆，表明尼采曾经想尽可能长久地守住那个最内在的东西，即他认识到的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最内在因素，并且力图把它置入某种独一无二的简朴言说的保护之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年）第二卷提到了强力意志，但还没有把它张扬为一个基本词语。在其中一节文字中，尼采完成了对如此这般被命名的东西的首次本质洞察；这节文字的标题“论自我克服”就是一种正确理解的暗示。在那里，尼采说：“凡有生命处，就有强力意志；即便在奴仆的意志里，我也看到了想做主人的意志”。据此看来，强力意志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在尼采那里，“生命”被用作表示存在的另一个词语。“‘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强力意志》，第582条）。但意愿乃是做主人的意愿。这种意志甚至在奴仆的意志中也还存在着，这可不是因为奴仆力求摆脱他的奴隶身份，而恰恰是因为他是奴隶和仆人，并且以这种身份始终还掌管着由他“命令”的劳动对象。而且，只要仆人作为这样一个东西让主人觉得不可或缺，并且因此强制和引导主人依赖于自己（即奴隶），那么仆人就控制了主人。做一个仆人，这依然是强力意志的一种方式。倘若意志不过是一种愿望和欲求而已，而没有从根本上成为一种命令，那么，（意志之）意愿就决不会成为一种做主人的愿意。


  可是，命令的本质何在呢?命令就是做主人，就是要支配行为作用的可能性、途径、方式和手段。在命令中被命令的，就是这样一种支配的实行。在命令中，命令者服从这种支配，并且因此服从自己。这样一来，命令者由于还拿自己冒险，就优越于自身。命令乃是自我克服，有时候比服从更困难。唯不能服从自己的人，才一定受别人的命令。从意志的这种命令特征中，强力意志的本质已初露端倪。


  然而，强力不是意志意愿达到的在它自身之外的目标。意志并不求取强力，而不如说，意志唯在强力的本质区域里才现身而出。不过，意志仍然并不就是强力，而强力也并不就是意志。我们倒是可以说：强力的本质是求强力的意志，而意志的本质是求强力的意志。惟有根据这样一种对本质的认识，尼采才可能不说“意志”而说“强力”，也可能不说“强力”而干脆就说“意志”。但这决不意味着尼采把意志与强力等同起来了。尼采也不是要把这两者拼合起来，仿佛它们是一个首先分离的、只是后来才组合在一起的产物。而毋宁说，“强力意志”这个词语结构所命名的，恰恰就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唯一本质的不可分割的单一性，即：强力的本质。


  只有在强力能够主宰已经达到的各个强力等级时，强力才会发挥力量。惟当而且只要强力是强力之提高，并且令自己赢得强力的增长，强力才成其为强力。在强力之提高方面，甚至一种单纯的中止，在某个强力等级上止步不前，就已经是昏聩无能（Ohnmacht）的开始了。强力的本质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强势作用。[2]就强力是命令而言，这种强势作用起源于强力本身。作为命令，强力为自己赋权，以达到对当下强力等级的强势作用。所以，强力总是在“通向”其自身的途中——不只是通向下一个强力等级，而是通向对其纯粹本质的强行获取（Bemächtigung）。


  因此，强力意志的对立本质并不是强力的“占有”，不是那种在与单纯的“对强力的欲求”的对立中达到的强力之“占有”，而是“对于强力的昏聩无能”（《反基督者》，《全集》，第八卷，第233页）。但这样来看，强力意志所表示的无非就是求强力的强力了。确实如此。只不过，这里讲的两个强力并不是指同一个东西，求强力的强力毋宁意味着：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Ermächtigung zur Übermächtigung）。唯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求强力的强力才切中了强力的全部本质。作为命令的意志之本质是与这种强力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但只要命令活动是一种对自身的服从，那么，与强力之本质相应，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意志把握为求意志的意志。在这里，两个“意志”也表示各不相同的东西：一是命令活动，二是对作用可能性的支配。


  不过，如果强力是求强力的强力，意志是求意志的意志，那么，强力和意志不就是同一个东西么?在它们本质上共属于一个本质的统一性这个意义上讲，两者是同一个东西。而如果所谓同一是指两个通常分离的东西的无关紧要的单一性，那么，两者就不是同一个东西。很少有自为的意志，同样也少有自为的强力。意志与强力，若是分别来设定，就会僵化为一些概念片断，即人为地从“强力意志”本质中拆解出来的概念片断。只有求意志的意志才是意志，也就是说，才是求强力的强力意义上的求强力的意志。


  “强力意志”乃是强力的本质。强力的这个本质（而决不仅仅是强力的数量）当然就是意志的目标；而这是在一种本质性意义上来讲的，意思就是：意志唯在强力本身的本质中才能够成为意志。所以，意志必然地需要这个目标。因此之故，在意志的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一种对空虚的恐惧。空虚的要义在于意志的消泯，在于非意愿。所以，对于意志就可以说：“它宁求对虚无的意愿，而不是不意愿。——”（《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1条）。在这里，“对虚无的意愿”意味着：意愿缩小、否定、毁灭和荒芜。在这样一种意愿中，强力始终还为自己确保了命令的可能性。如此看来，甚至对世界的否定也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强力意志。


  凡有生命者皆为强力意志。“意愿拥有并且意愿更多地拥有，质言之，意愿增殖——这就是生命本身”（《强力意志》，第125条）。一切对生命的单纯保持就是生命的衰落了。强力就是求得更多强力的命令。然而，为了使作为强势作用的强力意志得以提升一个等级，它不仅必须达到这个等级，而且也必须确定和保障这个等级。唯从这样一种强力的可靠性出发，已经达到的强力才可能提高自己。因此，强力之提高同时本身又是强力的保存。唯有通过对提高和保存的同时命令，强力才能够为自身赋权，成为一种强势作用。这就意味着：强力本身而且只有强力本身才能设定提高和保存的条件。


  强力意志本身的这些条件，这些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并且因此由它本身所限定的条件，到底是何种条件呢?在他能够清醒地思考的最后一年里（1887—1888年），尼采写下一则笔记，回答了这个问题：“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强力意志》，第715条）。


  强力意志为着达到它自己的本质的赋权过程而设定的条件，乃是观点（Gesichtspunkte）。惟有通过某种独特的观看的“指点”，[3]这样一些观点才成其所是。这种有所指点的观看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把此种观点设定起来的观看为自己提供一种对“生成”的展望。对尼采来说，“生成”这个了无生气的术语却具有丰富的内涵，即作为强力意志的本质而揭示自身的丰富内涵。强力意志是强力的强势作用。生成并非意指那种不确定的流动，即任意出现的状态的一种毫无特色的变化的不确定流动。不过，生成也不是指“朝着某个目标的发展”。生成乃是对当下具体强力等级的强力超越。用尼采的话来说，生成意指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的活动性，也就是那种基于生成本身而起支配作用的强力意志的活动性。


  因此，一切存在都是“生成”。对生成的广泛展望乃是一种对强力意志之运作的预见和洞见，其唯一意图是：强力意志作为本身而“存在”。但是，这种对强力意志本身的有所展望的洞见却属于强力意志本身。作为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强力意志是预见性的和洞见性的，按尼采的说法，是“透视性的”（perspektivisch）。不过，“透视”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让我们观看某物的洞见轨道；而毋宁说，这种透视性的展望指向“保存、提高的条件”。作为条件，在此种“观看”中被设定起来的各种“观点”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们必须被指望和估算。[4]它们具有“数字”和“尺度”的形式，即价值的形式。价值“处处都可以简化为那种力的数字表和尺度表”（《强力意志》，第710条）。尼采总是在强力意义上来理解“力”（Kraft），也就是把它理解为强力意志。数字本质上乃是“透视的形式”（《强力意志》，第490条），因此，它维系于强力意志所特有的“观看”，后者本质上是对价值的估算。“价值”具有“观点”的特征。价值并非“自在地”发挥效力，并非“自在地”存在，以便偶尔也成为“各种观点”。价值“本质上乃是观点”，即强力意志的有所发挥和有所计算的观看的“观点”（《强力意志》，第715条）。


  尼采在谈论强力意志的条件时，把它们称作“保存、提高的条件”。出于谨慎，尼采在此没有说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被放在一起；因为实际上，这里只有一个东西。强力意志的这种唯一的统一本质规整着它所特有的交织关系（Verflechtung）。强势作用既包括那种作为当下具体强力等级被克服掉的东西，也包括着克服者。有待克服的东西必然要进行反抗，为此，它本身必定是某种持存的东西，某种保持和保存自身的东西。但甚至克服者也必须有一个立足之所，必须是坚定的，否则，它既不可能超越自身，也不可能在提高中毫不动摇并且把握住自身提高的可能性。反过来，一切对保存的预见都仅仅是为了得到提高。正是因为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交织关系，所以，强力意志的条件，亦即价值，才总是关涉于“复合构成物”的。强力意志的这些形态，诸如科学（认识）、艺术、政治和宗教，尼采也把它们称为“支配性构成物”（Herrschaftsgebilde）。


  尼采不仅常常把规定这些支配性构成物的条件刻画为价值，也把这些支配性构成物本身称为价值。因为它们提供了道路和设施，从而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世界——它本质上是“混沌”而决非“有机体”——作为强力意志形成了秩序。这样，尼采那个起初让我们感到诧异的说法，即所谓“科学”（认识、真理）和“艺术”乃是“价值”，才变得可理解了。


  “什么是价值的客观尺度呢?无非是提高了的和组织起来的强力的量……”（《强力意志》，第674条）。


  只要强力意志是强力之保存和强力之提高的变化多端的交织关系，则每一种由强力意志所贯通的支配性构成物就既是持存的（作为自身提高着的东西），又是非持存的（作为自身保存着的东西）。它的内在持存性（即延续）因此本质上就是一种相对的持存性。这种“相对延续”乃为“生命”所特有，生命向来包含着“一种流变的对强力界限的规定”（《强力保持》，第492条），因为生命仅仅存在于“生成范围内”，也就是说，仅仅存在于强力意志范围内。由于存在者的生成特征取决于强力意志，所以，“一切发生事件，一切运动，一切生成，都作为一种对程度和力量关系的确定”而存在（《强力意志》，第552条）。强力意志的“复合构成物”乃是“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构成物。


  如此这般地，一切存在者就都是“透视性的”，因为它们作为强力意志而成其本质。“透视主义”（即作为设定观点的、有所计算的观看的存在者之机制）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借助于它，每一个力量中心——而不光是人类——都从自身出发来构造其余的全部世界，这就是说，凭藉自身的力量来测度、触摸、赋形……”（《强力意志》，第636条）。“谁若想跳出这个透视世界，就会走向毁灭”（《全集》，第十四卷，第13页）。

  


  按照其最内在的本质来看，强力意志乃是一种透视性的估算，即对它的由它本身设定起来的可能性条件的透视性估算。强力意志本身就是进行价值设定的。


  
    “价值问题要比确信问题更为基本：后者只有在价值问题已经得到解答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其严肃性。”（《强力意志》，第588条）


    “一般意愿无非就是要变得强大的意愿，要增长的意愿——而且此外也加上对手段的意愿。”（《强力意志》，第675条）

  


  但根本的“手段”乃是那样一些“条件”，就是强力意志按其本质所服从的那些条件，那就是：“价值”。“在一切意志中都有估价——”（《全集》，第十三卷，第172页）。


  强力意志，而且惟有强力意志，才是意愿价值的意志。所以，强力意志最终必须明确地成为并且保持为那个东西，后者构成一切价值设定的出发点并且支配着一切价值估价，那就是：“价值设定的原则”。因此，一旦在强力意志中明确地见出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强力意志也敢于这样招认自己，那么，我们对在其真理中的存在者本身的彻底思考，亦即作为强力意志思想的真理，就无可避免地变成一种根据价值来进行的思考。


  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而且惟有这种形而上学，才有理由成为一种价值之思，并且必然地是一种价值之思。在对价值的估算中，以及在根据价值关系进行的评价中，强力意志对自身作出估算。强力意志的自身意识（Selbst-Bewuβtsein）就在于这种价值之思，在这里，“意识”这个名称不再意味着一种无关痛痒的表象，而是指那种具有强力作用和赋权作用的对自身的估算。这种价值之思本质上属于强力意志的自身存在，属于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某种自立的、处于万物基底的东西）的强力意志的存在方式。强力意志把自己揭示为那种以价值之思为特性的主体性。一旦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这种主体性意义上，亦即作为强力意志而得到经验，则一切形而上学，作为关于存在者本身的真理，必定就普遍地被视为一种价值思考、价值设定。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是要根据价值思想来解说所有在它之前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一切形而上学的争辩都是一种对价值等级的决断。


  



第3节 虚无主义


  形而上学发端于柏拉图的思想。柏拉图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亦即存在者之存在，把握为理念。理念乃是杂多中的一，杂多唯在理念的光照中才显现出来，因而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显现中才存在。作为这样一个具有统一作用的一，理念同时也是持存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区别于变动不居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角度来理解，理念必须被看作价值，最高的统一性必须被看作最高价值。柏拉图本人就是根据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ἀγαθόν），来揭示理念的本质的。然而，对希腊人来说，“善”却意味着使……适宜于某物、并且使某物成为可能的东西。作为存在的理念使存在者适宜于成为可见之物，也就是说，使之适宜于成为在场者，即一个存在者。从此，作为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具有统一作用的一，存在就具有了“可能性条件”的特征。通过对作为对象性（客观性）的存在的先验规定，康德对存在的这个特征作了一种从“我思”的主体性方面得到规定的解释。尼采则是基于强力意志的主体性把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把握为“价值”。


  不过，柏拉图关于善的概念并不含有价值思想。柏拉图的理念并不是价值；因为在他那里，存在者之存在还没有被筹划为强力意志。但是，尼采仍然能够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出发，把柏拉图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即理念，因而也是超感性领域）解说为价值。在这样一种解说中，自柏拉图以降的所有哲学都成了价值形而上学。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整体上是根据超感性领域而被把握的，而这个超感性领域同时被认作真实存在者，无论它是作为基督教的创造神和救世主的上帝，还是道德法则，还是理性权威、进步、大多数人的幸福等等。直接现成的感性之物往往是根据一种愿望、一种理想而得到衡量的。一切形而上学都是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及其现代的世俗化形式是“对‘民众’而言的柏拉图主义”（《全集》，第七卷，第5页）。尼采把这些值得愿望的东西思考为“最高的价值”。每一种形而上学都是一个“价值评估体系”，或者按尼采的说法，都是道德，它“被理解为关于各种支配关系（Herrschafts-Verhältnisse）的学说，而‘生命’现象就是在这些支配关系中间形成的。——”（《善恶的彼岸》，第19条）


  这种从价值思想角度来进行的对一切形而上学的解释乃是一种“道德的”解释。但尼采发动这种关于形而上学及其历史的解释，并不是作为一种对过去之物的历史学上的和学究式的考察，而是作为一种对未来之物的历史性决断。如果价值思想成了关于作为西方历史之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沉思的指导线索，那么，这首先就意味着：强力意志是价值设定的唯一原则。如果强力意志敢于承认自己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那么，对一切事物的评价就都得取决于：它们是提升还是降低或阻碍了强力意志。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强力意志构成在其存在中的一切存在者的条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一最高条件乃是决定性的价值。


  只要以往的形而上学没有特别地把强力意志认作价值设定的原则，那么，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强力意志就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因为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出发，一切形而上学都在道德意义上被把握为评价了，所以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就变成为价值设定，而且变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它之所以新，就在于它是一种“对以往价值的重估”。


  这种重估构成虚无主义的完整本质。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不是已经表明：根据这种学说，一切都是微不足道、一无所有的，任何意志和任何功业都是徒劳的?然而，按尼采的概念，虚无主义既不是一种学说和主张，根本也没有这个在表面上被理解的名称让我们相信的那个意思，即：把一切都消解于纯粹的虚无之中。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认识起于他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而且本质上归属于后者。他并没有在一种与浮现在他眼前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的完整联系中把他的这种认识描述出来。但我们却不知道他这种形而上学历史观的纯粹形式，也不再能够从他保存下来的著作残篇中推断出这种纯粹形式。不过，在其思想领域内，尼采仍然在对他来说本质性的角度、层次和方式上深思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意思，并且把他的这些思想记录在不同篇幅和不同强度的零散笔记中。


  其中有一则笔记说（《强力意志》，第2条）：“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虚无主义是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的过程。这些价值的沦丧乃是迄今为止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的崩溃。因此，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的过程就不是一个其他许多历史性事件中的一个事件，而是由形而上学支撑和引导的西方历史的基本事件。由于形而上学通过基督教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神学烙印，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过程也就必定通过“上帝死了”这句话而在神学上表达出来。在这里，“上帝”根本上指的是超感性领域，后者作为“真实的”、“彼岸的”永恒世界对立于此岸的“尘世”，起着真正的和唯一的目标的作用。即使基督教会的信仰已经式微，丧失了它在尘世的统治地位，这个上帝的统治地位也并不就随之消失了。而毋宁说，它的形态被伪装起来，它的要求变得僵化而不可辨认了。取代上帝和教会的权威，出现了良知的权威、理性的统治地位、历史进步的上帝、社会本能之类的东西。


  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这意思是说：这些理想丧失了它们对于历史的构成力量。但如果“上帝之死”和最高价值的崩溃就是虚无主义，那么，谁还能坚持说虚无主义并不是什么否定性的东西呢?还有什么比死亡、甚至上帝的死亡更加决定性地推动毁灭，推动一种进入一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毁灭呢?尽管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事件，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属于虚无主义，但这样一种贬黜决没有穷尽虚无主义的本质。


  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首先使得世界看起来是无价值的。以往的价值虽然已经被贬黜，但存在者整体依旧，而要建立一种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急迫性一味地变得愈发严峻了。新价值的必要性日益突现出来。新价值的设定即将来临。这就形成了一种过渡状态，一种贯穿当代世界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表现出以下事实：人们既希望以往价值世界的重新返回，甚至于还追求这种重返，而同时，人们又感受到一个新的价值世界的出现，并且——虽然有违于意愿——已经承认了它。只要下面这个假象仍维持着，仿佛历史性的未来还能通过一种在旧价值与新价值之间的折中调和而避免灾难，那么，这种过渡状态就还将持续下去，而在其中，地球上的历史性民族必须对它们的没落或者新开端作出决断。


  然而，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的有效性的一种仅仅相对的丧失，而毋宁说，“这种贬黜乃是以往价值的完全颠覆”。这种颠覆包含着新价值之设定的绝对必然性。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历史性序幕，这个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作为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而得以占据支配地位。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从一开始就被嵌入那种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之中。所以，虚无主义并不追求单纯的一无所有（Nichtigkeit）。它的真正本质在于一种解放（Befreiung）的肯定特性。虚无主义是以往价值的贬黜，它转向一种对一切价值的彻底颠倒。在这样一种转向中，在这种回溯甚远而同时又向前伸展着、总是要对自身作出决定的转向中，隐藏着作为历史的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


  但这样一来，对于某种本质上肯定性的东西，虚无主义这个否定性的词语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名称为虚无主义的肯定性本质确保了那种摈弃一切折中调和的绝对之物的至高鲜明性。于是，虚无主义就是说：在以往的价值设定中，已经没有什么会发挥效力了，一切存在者都必须在整体上得到不同的设定，也就是说，都必须根据另外的条件而得到设定。一旦世界由于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而显得毫无价值了，那就会有某种极端的东西突现出来，后者又只有借助于另一个极端的东西才能得到消除（参看《强力意志》，第55条）。价值重估必须是一种无条件的重估，必须把一切存在者置入一个原始的统一性之中。而这个原始的、先行的、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性构成了总体性（Totalität）的本质。在这个统一性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Ἕν［一］的规定，后者从西方世界的早期时代以来就为存在打上了烙印。


  因为这种根据新的价值设定对混沌的克服已经通过此种价值设定而被置于总体性法则之下，所以，人类在新秩序的贯彻中的一切作用本身就必定带有总体性的特征。因此，历史性地看，“总体之物”的支配地位是随着虚无主义一道出现的。这就显示出虚无主义真正肯定性的本质正在突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诚然，总体性从来就不是指一种对半拉子的东西的单纯提高，但它也不是指对熟悉之物的放大，仿佛这种总体之物总是可以通过量的扩充和对业已存在之物的改变来达到似的。总体性始终植根于一种本质性颠倒的先行决定性之中。所以，任何想借助于以往的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来对那种起于绝对颠倒的新处境作出清算的企图，也都将归于失败。


  但即便我们承认了欧洲虚无主义的肯定性特征，我们也还无法获得它的最内在本质。因为虚无主义既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甚至也不是西方历史的基本特征；它乃是这种历史发生的法则，是历史发生的“逻辑”。诸如对最高价值的设定，最高价值的歪曲、贬黜和贬降，世界的时代性无价值现象，新价值取代以往价值的必然性，作为价值重估的新设定以及这种重估的预备阶段——凡此种种都勾画出价值估价的一个固有法则，而世界解释就植根于此类价值估价之中。


  这样一种法则乃是西方历史的历史性，根据强力意志形而上学来经验的西方历史的历史性。作为历史的法则，虚无主义展开出它自身的一系列不同阶段和形态。所以，光是虚无主义这个空洞名称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它在一种歧义性中摇摆不定。尼采也反对下面这样一种意见：虚无主义是堕落的根源；他指出：作为堕落的“逻辑”，虚无主义恰恰超越了堕落本身。而虚无主义的原因倒是道德，此所谓道德是在对“自在地”有效的超自然的真、善、美理想的设定意义讲的。对最高价值的设定同时也设定了这些最高价值贬黜的可能性；而当这些最高价值表明自己具有不可企及的特性时，它们的贬黜也就已经开始了。生命因此就显得是不适宜于实现这些价值的，根本无能于实现这些价值。因为这个缘故，本真的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就是悲观主义（《强力意志》，第9条）。


  悲观主义否定现存世界。但它对世界的否定却是有歧义的。这种否定可能干脆意求衰败和虚无，但也可能是对现存事物的拒绝，从而为一种新的世界形态开启道路。以后面这种方式，悲观主义就是“作为强者”来展开自己的。它关注存在之物。它看到危险和不安之物，并且寻求能够保证掌握我们的历史性处境的各种条件。一种从事“分析论”（Analytik）的能力表明了强者的悲观主义的特征；但对于这种“分析论”，尼采并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对我们的“历史处境”的激烈分解和消解，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冷酷的——因为已经是知识性的——解析和显示，即对存在者何以如其所是地存在的原因的解析和显示。与之相反，那种仅仅看到衰败的悲观主义却来自“弱者”，它往往搜寻阴暗之物，不放过任何失败的机会，并且因此就相信自己能够预见一切未来结局。这种悲观主义通晓万物，对于出现的每个事件，它都能够从过去时代中援引一个对应的事件。有别于“分析论”，尼采把它刻画为“历史主义”（《强力意志》，第10条）。


  然而，由于悲观主义的这种模棱两可，现在就有一些极端的立场得以展开出来。它们界定了这样一个领域，惟从这个领域而来，虚无主义的真正本质才在多个层次上显露出来。首先又产生出一种“中间状态”。一会儿只有“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独占一方，一会儿就是“极端的虚无主义”在投机冒进了。“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虽然也否认以往的最高价值，但只不过是在旧位置上设置了新理想（如用“共产主义”取代“原始基督教”，用“瓦格纳音乐”取代“正统基督教”）。这个半拉子的东西延缓了对最高价值的断然废黜。这样一种延缓遮掩了决定性的东西，即：随着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首先必须清除的是这些最高价值曾经拥有的位置，也就是那个自在地存在的“超感性领域”。


  虚无主义要想成为完全的，就必须通体贯彻“极端性”。“极端的虚无主义”认识到，根本没有什么“自在的永恒真理”。只要这种虚无主义只限于持有这样一个洞见，而且只是袖手旁观以往最高价值的沦落，那它就还是“消极的”虚无主义。与之相反，“积极的”虚无主义却主动出击，通过摆脱以往的生活方式来颠覆一切，还更要赋予垂死之物以一种“对终结的要求”（《强力意志》，第1055条）。


  不过，难道这样一种虚无主义就不是否定的吗?难道不正是尼采本人在那段对虚无主义的感人刻画中确证了虚无主义的纯粹否定性的特征吗?尼采写道：“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强力意志》，第585条A节）。在这里，尼采倒是用一种双重否定绝对地否定了一切：首先否定了现存世界，进而同时也否定了从这个现存世界出发值得愿望的超感性世界，即理想。不过，在这种双重否定的背后，已经潜伏着对这一个世界的唯一肯定，它拒斥以往的东西，靠自身来建设全新的东西，而且不再认可一个自在地存在的超世界（Überwelt）。


  这种极端而积极的虚无主义扫除了以往的价值连同它们的“空间”（即超感性领域），并且赋予新的价值设定以优先的可能性。有鉴于极端的虚无主义所具有这样一种创造空间和迈向自由的特征，尼采也说它是“绽出的虚无主义”（《强力意志》，第1055条）。这种虚无主义给人的假象是一味否定，但其实，它既没有肯定现成之物也没有肯定某个理想，而倒是肯定“价值估价的原则”，即：强力意志。一旦我们明确地把这种虚无主义把握和接受为一切价值设定的基础和尺度，则这种虚无主义就适应了它的肯定本质，克服和包容了它的不完全性，并且因此完成了自己。这种绽出的虚无主义就会成为“古典的虚无主义”。尼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把握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凡在强力意志成为价值设定的激发原则的地方，虚无主义就成为“精神的至高权能的理想”（《强力意志》，第14条）。由于一切自在存在的存在者都被否定掉了，由于强力意志被肯定为创造的本源和尺度，所以，“虚无主义就可能”“成为一种神性的思想方式”（《强力意志》，第15条）。在这里，尼采是在思考狄奥尼索斯神的神性。


  对于虚无主义的肯定本质，我们简直不能对之作更为肯定的言说了。于是，根据它的完全的形而上学概念，虚无主义是把以往最高价值消除掉的历史，其依据乃是那种先行发挥作用的价值重估，即那种蓄意地把强力意志承认为价值设定之原则的价值重估。因此，重估也就不光是指：在以往价值原有的同一个旧位置上设定新的价值；相反地，这个名称总是而且首先是指：这个位置本身要得到重新规定。


  这就意味着：价值唯在“重—估”（Um-wertung）中才被设定为价值，也就是说，价值唯在它们的本质基础中才被把握为强力意志的条件。强力意志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形而上学上思考“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可能性。


  严格看来，重—估就是根据“价值”重—思（Um-denken）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这也就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乃是强力意志。只有作为“古典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才获得它自己的本质。在“古典”意义上考虑，只要关于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乃是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得到完成的，而且这种真理的历史是通过这种形而上学而得到解说的，那么，“虚无主义”同时也就是表示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本质的名称。


  但如果存在者本身是强力意志，那么，尼采又是如何来规定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的呢?根据那种设定价值的、进行重估的古典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这个问题就是要问：存在者整体具有何种价值?


  



第4节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世界的总体价值是不可贬降的”（《强力意志》，第708条）。


  尼采形而上学的这个原理并不是要说：人的能力不足以去发现依旧隐蔽地存在的总体价值。即使是对存在者的某种总体价值的寻求，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体价值（Gesamtwert）这个概念是一个非概念（Unbegriff）；这是由于，价值本质上乃是强力意志为了它自身的保存和提高而设定起来的、并且因此由强力意志限定的条件。为整体设定某种总体价值，这意思就是指：把无条件的绝对者置于受限定的条件之下。


  因此就可以说：“生成”（即存在者整体）“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强力意志》，第708条）。这句话仍然不是说：存在者整体是某种空无所有的或者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这话意义重大。它表达出世界的无价值状态。尼采把一切“意义”都把握为“目的”和“目标”，而又把目的和目标把握为价值（参看《强力意志》，第12条）。相应地，尼采才能说：“……绝对的无价值状态，亦即绝对的无意义状态”（《强力意志》，第617条）。“无目的状态本身”乃是虚无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强力意志》，第25条）。


  然而，在此期间，我们已经不再“以虚无主义的方式”把虚无主义思考为一种进入空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崩溃和消解。进而，无价值状态和无目的状态也不可能再意味着某种缺失，不可能意味着单纯的空虚和不在场状态。此类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具有虚无主义意味的名称，指的是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和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亦即存在者整体的在场方式。而表示这种在场方式的形而上学词语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尼采本人把他的这个思想命名为在多重意义上“最沉重的思想”。而惟有预先想着去保存惊异状态的人才能把握这个思想中令人惊异的东西；这个人甚至能认识到，这种惊异状态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之所以归属于关于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原因所在。所以，几乎比对这个思想的内容的解释更为重要的，首先是要洞识那样一种联系，惟有根据这种联系，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存在者整体之规定才能得到思考。


  这就是说：本身具有强力意志之基本特征的存在者在整体上只可能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反过来讲：在整体上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必然具有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根据存在者之真理的统一性，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与存在者之整体性相互地要求它们各自的本质方式。


  强力意志设定它自身的保存和提高的透视条件，亦即价值。作为被设定的、因而受限定的目标，价值在其目标特征中必须完全吻合于强力之本质。强力并不知道什么“自在的”目标——它可能达到并且得以持留于其中的“自在的”目标。在这种停滞不前的持留中，强力就会否定它最内在的本质，即：强势作用（Übermächtigung）。诚然，目标乃是强力所关注的。但这种关注针对的是强势作用。这种强势作用是在存在着阻力的地方才展开到极致的。因此，强力的目标必定始终具有阻碍的特征。由于强力的目标可能只是一些阻碍而已，所以，它们反而总是已经处于强力意志的强力范围内了。这种阻碍本身尽管还没有“被取消”，但在本质上已经被强行获取作用（Bemächtigung）所克服了。因此，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来说，决没有什么在它自身之外的目标，是它可以向之行进、也可以弃之而去的外在目标。


  作为对其自身的强势作用，强力意志在本质上要向自身返回，并且因此赋予存在者整体，即“生成”，以独一无二的活动特征。因此，世界运动并不具有任何目标状态，任何在某处自为地存在的、仿佛河流交汇处一般把生成接纳下来的目标状态。而另一方面，强力意志并非只是偶尔地设定它的受限定的目标。作为强势作用，强力意志总是不断地处在通向其本质的途中。它永远是积极活动的，同时也必然是径直无目标的——只要“目标”依然意味着一种在它自身之外自在地存在的状态。然而，强力意志的这种无目标的、永恒的强力运作，就其状态和形态而言，同时又必然是有限的（《全集》，第十二卷，第53页）。因为倘若它在这方面是无限的，那么，根据其作为提高的本质，它就必然也会“无限地增长”。但如果一切存在者都不过是强力意志，那么，强力意志的这种提高究竟源自何种盈余呢?


  进而，为了它自身的保持，因而恰恰也是为了它自身提高的种种可能性，强力意志的本质本身向来就要求一点，即：它（强力意志）向来以某种固定形式受到了界定和规定，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它已经是某个自身限定的东西了。强力的本质包含着目标自由，[5]因而在整体上包含着无目标状态。不过，恰恰因为这样一种目标自由唯一地总是要求有条件的目标设定，所以，它就不能容忍一种毫无休止的强力泛滥。因此，以强力意志为基本特征的存在者整体，就必定具有一种固定的量。替代“强力意志”，尼采有时也说“力”。他总是把力（尤其是自然力）理解为强力意志。“力当中某种不固定的东西，某种起伏不定的东西，乃是我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全集》，第十二卷，第57页）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是指那些把存在者思考为强力意志的人们。但“我们的”思考乃是一种固定和限定。“世界作为力是不允许被设想为无限定的，因为它不可能这样被思考——我们不许把无限的力这个概念当作与‘力’概念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世界也缺乏永恒更新的能力”（《强力意志》，第1062条）。在这里，是谁不许把强力意志思考为无限的?谁有这种裁决权，胆敢声称强力意志以及由之规定的存在者整体是有限的呢?是那些把自己的存在经验为强力意志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其他任何观念都还是不确定的，因而是无用的——”（《强力意志》，第1066条）。


  如果存在者本身是强力意志，因而是永恒的生成，而强力意志却要求无目标状态，并且排除了那种向某个自在目标的无休止前进，如果强力意志的永恒生成同时也在其可能的形态和支配性构成物方面受到了限定（因为这种生成不可能是无限地新的），那么，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就必须让相同者重新出现，而且相同者的轮回就必须是一种永恒的轮回。如果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强力意志，那么，这样一种“循环”就包含了存在者整体的“原始法则”（Urgesetz）。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乃是非持存之物（生成之物）本身的在场方式，但非持存之物却是在最高的持存化中（即在循环中）在场的，带有唯一的规定性，即确保强力运作的恒常可能性。被规定为永恒轮回的存在者之返回、到达和离去，往往具有强力意志的特征。因此，轮回着的存在者的相同性首先也在于：在每一个存在者中，强力的力量运作总是发出命令，而且总是根据这种命令限定着存在者性质中的一种相同性。相同者的轮回决不意味着：对每个观察者来说，倘若其存在没有为强力意志所规定，那么，相同的从前现成之物就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现成存在。


  “强力意志”说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即存在者在其机制中是什么（was）。“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说的是：具备此种机制的存在者整体上如何（wie）存在。凭着这个“什么”，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如何”也一道获得了规定。这个“如何”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如此实情（daβ），即：每个存在者在每个时刻都是从这个“如何”中获得它的“如此”（Daβ）（它的“事实性”）特征的。因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标志着存在者整体的特征，所以，它就是存在的一个与强力意志共属一体的基本特征，尽管“永恒轮回”命名的是一种“生成”。轮回着的相同者向来只具有相对的持存，因而是本质上非持存的东西。而它的轮回却意味着：总是把它重新带入持存之中，也就是一种持存化。永恒轮回乃是非持存之物的最持久的持存化。而自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以降，存在都是在在场之持存性意义上被理解的；在这里，持存性（Beständigkeit）是有歧义的，既指牢固性也指持久。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概念也表达出存在的这同一个本质。诚然，尼采把作为持存的、牢靠的、固定的和僵化不变的东西的存在与生成区别开来。但是，存在依然归属于强力意志，后者必须根据某个持存之物来为自己确保持存性，其唯一目的是为了能够超越自己，亦即能够生成（werden）。


  存在与生成只是在表面上处于对立之中，因为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强力意志的生成特征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从而也就是非持存之物的不断持存化。因此，尼采才能在一则十分关键的笔记中写道（《强力意志》，第617条）：


  
    “要点重述：


    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


    双重的伪造，一方面是基于感官的伪造，另一方面是基于精神的伪造，旨在保存一个存在者世界，一个持久之物、等价之物等等的世界。


    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

  


  在其思想的顶点，尼采必然要极端地遵循这种思想的基本脉络，并且着眼于世界的存在来规定世界。这样，他就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存在者之真理作了筹划和构造。但同时，在“观察的顶峰”，尼采又说，为了保存一个存在者世界，也即持久地在场者的世界，必须有一种“双重的伪造”。感官以各种印象赋予我们一个被固定的东西。而精神则通过表象活动来确定对象性的东西。两者所做的是对通常活动和生成的东西的固定。作为这样一种对生成的持存化，“最高的强力意志”就可以说是一种伪造了。在“观察的顶峰”，也就是在决定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之真理的地方，势必会有某个虚假的东西和一种假相被安置起来了。因此，真理就会成为一种谬误。


  确实如此。甚至在尼采看来，真理本质上就是谬误，而且是那种特定的“谬误种类”，后者的特征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界定，即：我们已经根据存在之本质——在此也就意味着，根据强力意志——明确地认识到了真理之本质的起源。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说的是：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作为万物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和目标的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一个表面上完全否定性的规定，其实是以一个肯定性的规定为基础的，通过后者，存在者才预先分有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整体性。然而，存在者整体的这个基本特征也不允许我们把世界思考为某种“有机体”；因为世界决不是通过一种自身持存的目的联系而构造起来的，也并不指向任何自在的目标状态。“我们必须把它［宇宙大全］思考为一个尽可能远离于有机体的整体”（《全集》，第十二卷，第60页）。唯当存在者整体是混沌，它作为强力意志才获得了一种恒久的可能性，得以在相对延续的向来有限制的支配性构成物中“有机地”构成自己。不过，所谓“混沌”并不意味着一种盲目汹涌的混乱，而是指存在者整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总是追求某个强力秩序、划定强力界限，总是在围绕强力范围的斗争中力求作出决断。


  以尼采的想法，这个混沌整体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当我们达到并且严肃地对待了下面这样一种认识，即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必然具有形而上学筹划的本质方式，这时候，尼采的这个思想才会成为最可惊讶和最可怕的思想。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只是由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来规定的。这个真理既不是思想家的纯粹个人性的体验，被禁囿于某个个人观点的有效范围之内，也不能“科学地”得到证明，这就是说，也不能够通过对个别存在者领域（例如自然或历史）的研究而得到证明。


  出于一种要把他的同代人引导到他的形而上学“观察”的“顶峰”的激情，尼采本人最后仍乞灵于这样一些证明；这个情况只是表明，一个人作为思想家要能保持在一种由形而上学所要求的筹划及其证明的轨道上面是多么困难和难得。对于那种把存在者整体思考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筹划的真理性基础，尼采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过：“生命本身创造了这个对生命来说最沉重的思想；它要超越自己的最大障碍！”（《全集》，第十二卷，第369页）。这里所谓“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它通过对当下具体强力等级的强势作用走向自身，把自身提升到至高境界。


  强力意志必须面对它自身，它作为强力意志的自身，而且必须是这样来面对，即：为达到其极端强势作用的纯粹赋权过程的至高条件，乃是作为它的最大障碍摆在它面前的。当最纯粹的持存化不只是一次性地，而是持续地、而且作为始终相同的东西摆在它面前时，就会出现这种最大障碍。为了确保这种至高的条件（即价值），强力意志必须成为那种明确地显现出来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它赋予这种生命——而不是一种彼岸的生命——以独一无二的重力。“从事这方面的重新教育，始终还是当务之急：——也许就在形而上学以最沉重的腔调触动这种生命时——根据我的学说！”（《全集》，第十二卷，第68页）


  这就是这位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教师所传授的学说。是强力意志本身，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尼采先生”，设定了这个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想。非持存之物的至高持存化乃是生成的最大障碍。通过这个障碍，强力意志肯定其本质的最内在的必然性。因为这样一来，永恒轮回就反过来把它的具有限定作用的强力带入世界游戏（Weltspiel）之中。在这种重力的重压下，在那种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关联本质上规定着某个存在者的地方，就会取得一种经验，即：存在者之存在必定是强力意志。而由上述那种关联所规定的存在者乃是人类。我们所谓的经验把人类移置到一种全新的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之中。然而，因为这种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关系标志着人的特征，所以，置身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的人才获得了它自己的本质，并且为了历史的完成而把自身托付给这种历史。


  



第5节 超人


  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向来通过某种人类而得到采纳、构造和保存。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对此，形而上学是不能予以思考，甚至不能加以追问的；它几乎没有能力思考这一实情。人类本质对于存在者之保存的归属状态决非基于以下事实，即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一切存在者都是某个主体的客体。这种根据主体性来解释存在者的做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已经是存在本身与人之本质的隐秘关联的一个潜在后果了。这种关联是不能根据主体—客体关系来思考的，因为主体—客体关系恰恰是对那种关联及其经验可能性的必然误解和不断掩盖。因此，在形而上学之完成中必然出现的拟人论及其后果的本质起源，即人类学主义的统治地位的起源，对形而上学来说还是一个谜，形而上学甚至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谜来加以注意。因为人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人由于这种归属而注定要达到存在之领悟，所以，不同领域和等级的存在者就处于一种可能性之中，即有可能为人所研究和控制。


  然而，那种人，那种置身于存在者中间而与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是强力意志，而作为整体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相对待的人，被叫作超人。超人的实现过程包含着下面这回事情，即：存在者在强力意志的生成特征中根据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最明亮的光亮显现出来。“当我把超人创造出来时，我在超人周围安排了巨大的生成之面纱，并且让正午的太阳君临超人之上”（《全集》，第十二卷，第362页）。因为作为价值重估的原则，强力意志使历史在古典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中显现出来，所以，这种历史的人类也必须在这种历史中向自身确证自己。


  “超人”（Übermensch）这个名称中的“超”（Über）包含着一种否定；它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的“超”离和“超”出。这种否定中的“否”（Nein）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来自强力意志的“肯定”（Ja），直接针对柏拉图式的、基督教道德的世界解释及其所有或隐或显的变式。在形而上学上来思考，这种否定性的肯定决定着人类历史走向一种新的历史。普遍的、但并不透彻的“超人”概念首先指的是那种人的虚无主义的—历史性的本质，这种人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在此也就是意愿自己。因此，超人学说的宣告者冠有查拉斯图特拉之名。“我必须赞美查拉斯图特拉，一个波斯人：正是波斯人首先大体地思考了历史整体”（《全集》，第十四卷，第303页）。在那个预先展示全文内容的“序言”中，查拉斯图特拉说道：“看哪，我来教你们做超人！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就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超人是对以往的人之本质的带有明确意图的无条件否定。在形而上学范围内，人被经验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这个关于人的本质规定贯穿了全部西方历史，而它的“形而上学”起源迄今还没有得到理解，还没有为思想所决断。这意思就是说：思想还没有从一种分离中脱颖而出，那就是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与那个更为原初地追问存在之真理、因而也追问存在之本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的问题之间的分离。形而上学本身拒绝对这种本质关联的追问。


  超人虽然否定以往的人之本质，但他是以虚无主义方式进行这种否定的。他的否定针对的是以往的人的标志性特征，即理性。理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就在于：以表象性思维为指导线索，存在者整体得到了筹划，并且被解释为这样一个存在者。


  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思想乃是对那个使存在者向来成为存在者的东西的知觉性表象。相反地，虚无主义却把思想（理智）把握为一种为强力意志所固有的计算，即对持存保证的指望和估算，也就是把思想把握为价值设定。所以，在对形而上学及其历史的虚无主义解释中，思想（亦即理性）显现为价值设定的根据和标准。一切存在者的“自在地”存在的“统一性”，一切存在者的“自在地”现成的终极“目的”，对一切存在者来说“自在地”有效的真理——凡此种种都表现为这样一些由理性设定起来的价值。然而，对理性的虚无主义否定并没有把思想（ratio）排除掉；而不如说，它把思想置回到动物性（animalitas）的奴役范围内。


  不过，连这种动物性也同样被颠倒了，预先已经被颠倒了。它不再被当作单纯的感性和人身上卑下的东西。动物性乃是肉身地存在的身体，也就是从自身而来充满欲望、渴求一切的身体。“身体”（Leib）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统一性，即意愿生命本身的所有本能、欲望和激情的支配性构成物的别具一格的统一性。由于动物性如其肉身地存在那样生活着，所以，它就是以强力意志的方式存在的。


  只要强力意志构成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性，动物性就首先注定使人成为一个真实存在者。理性只有作为肉身地存在的理性才是一种活生生的理性。人的所有能力都在形而上学上被预先规定为强力对自己的运作的支配方式。“但是，醒悟者和认识者却说：我全然是身体，而且此外无他；灵魂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身体上的某物的词语。身体乃是一种伟大的理性，一种具有单一意义的多样性，既是一种战争又是一种和平，既是一个牧群又是一位牧人。我的兄弟啊，你身体上的器官也是你的渺小理性，即你所谓的‘精神’，你的伟大理性的一个渺小器具和玩物”。（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卷一：“论身体的轻蔑者”）迄今为止形而上学所刻画的人的本质特性，即理性，被移置到肉身地存在的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动物性之中了。


  不过，西方形而上学并没有简单地在任何时代都一律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现代的形而上学开端首先开启了那个角色的展开过程的历史，也就是那个使理性赢得其全部形而上学地位的角色的历史性展开过程。只有根据这个地位，我们才能估量：当理性向一种本身已经被颠倒了的动物性回归时发生了什么事。惟有这种作为现代形而上学展开为无条件之物的理性地位，才掩盖了超人之本质的形而上学起源。


  现代的形而上学开端是真理之本质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据还是隐而不显的。真理变成了确信。确信整个就只关乎能够在表象本身中完成的对被表象的存在者的确保。表象的本质结构与真理之本质的转变是一体的。从形而上学的开端直到现在，表象（νοεῖν［思想］）都成了那样一种觉知（Vernehmen），无论在哪里，它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存在者，而是在主动地凝视之际使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其外观（εἶδος［爱多斯］）中的在场者给出自己。


  这种觉知现在就成了判决（即正确地做和说）意义上的审问。[6]表象从自身而来又向自身而去审问一切照面之物，审问它们是否以及如何承受表象——作为一种旨在保障的“带到自身面前”（Vor-sich-bringen）——为了自己的可靠性而要求的东西。表象现在不再仅仅是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觉知的主轨道，也即不再是达到对在场着的持存之物的觉知的主轨道。表象变成了法庭，它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作出裁决，并且判定：只有在表象中通过表象而已经被设置到它自身面前、并且因此对它来说已经得到保障的东西，才可能在将来被视为一个存在者。不过，在这样一种设置到自身面前（Vor-sich-stellen）中，表象向来必然地一道把自身表象出来；但它并不是事后追加地表象自身，根本也不是把自身表象为一个对象，而毋宁说，它预先就把自身表象为这样一个东西，一切都必须被投置到这个东西那里，而且只有在这个东西的范围内，任何个别之物才能得到保障。


  诚然，自身表象着的表象之所以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作出裁决，只是因为它作为法庭不仅首先根据某种法律进行判决，而且本身就颁布了存在（Sein）之法律。表象之所以能颁布这种法律，只是因为它拥有这种法律，它通过预先把自身变成法律而拥有这种法律。先前的表象的本质结构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在：对一切照面之物的表象着的“带到自身面前”把自身确立为存在者之存在。在场的持存性，亦即存在状态，现在就在于一种被表象状态，一种通过这种表象并且对这种表象来说的被表象状态；也即说，就在于这种表象本身。


  从前，每一个存在者都是subiectum［一般主体］，也就是一个自发地呈放出来的东西。唯因此，它才处于一切的基底（ὑποκείμενον，substans），处于生生灭灭的一切的基底，也就是进入存在（根据呈放方式进入在场之中）和离开存在的一切的基底。在所有形而上学中，存在者的存在状态（οὐσία［在场状态］）都是这种原始意义上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有一个更为流行、但所指并无不同的名称叫做“实体性”（Substantialität）。中世纪神秘主义（陶勒和绍伊瑟）[7]把拉丁文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和substantia［实体］都翻译为“位于底下”（understand），相应地在字面上把obiectum［客体］翻译为“对抛”（gegenwurf）。[8]


  在现代的开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发生了转变。这个历史性开端的本质就是以这种转变为依据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主体性（即实体性）现在被规定为对自身进行表象的表象。但正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是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对自身进行表象的表象。于是，人就成为一个别具一格的存在者（subiectum［一般主体］），成为“决定性的”的“主体”。通过我们这里挑明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转变，“主体性”这个名称就为未来保留并且保持了独一无二的意义，那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在于表象。与实体性相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被显突出来，并且最后被扬弃于其中。因此，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决定性要求就如下述：“根据我的观点——我这种观点只能通过对体系本身的阐明才能得到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把真实之物把握和表达为实体，而是丝毫不少地把它把握和表达为主体”。[9]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并不是在“自我性”（Ichheit）中完成的，更不是在人的唯我论中完成的。“自我”（Ich）向来只是一个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十分切近的时机，在其中，主体性的本质昭示自身，并且为这种昭示寻求一个寓所。作为任何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主体性决不只是“主观的”——某个个别自我的偶发之见这种恶劣意义上的“主观”。


  因此，如果着眼于如此被理解的主体性来谈论现代思想的主体主义，那我们就必须完全拒绝那种观念，即以为：这里是在讨论一种“纯粹主观的”、自我主义的和唯我论的意见和腔调。因为只要对主体来说一切都成了客体，那么，主体主义的本质就是客体主义。非客体之物——非对象性的东西——也还是从客体出发、通过对客体的防御关联而得到规定的。由于表象把照面之物和自行显示之物摆置入被表象状态，所以如此被投置的存在者就成了“客体”（Objekt）。


  一切客体性都是“主体性的”。这并不是说：存在者被贬低为某个任意的和偶然的“自我”的一种单纯观点和意见。一切客体性都是“主体性的”，这意思是说：照面之物被设立为一个立足于自身的对象。所谓“存在状态是主体性”与“存在状态是对象性”，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由于表象首先要把一切照面之物保障为被表象之物，它就不断地扩张有待表象之物的范围。以此方式，表象就通过向来对自身的扩张而超出自身。因此，表象在自身中——而不是外在地——就是一种欲求。这种欲求力求满足自身的本质，即：它要根据作为表象的表象来规定一切照面之物和一切自行发动之物的存在状态。莱布尼茨把主体性规定为一种欲求着的表象。凭着他的这一认识，现代形而上学的全部开端才首先达到了（参看《单子论》，第14节和第15节）。Monas［单子］，即主体的主体性，就是perceptio［知觉］和appetitus［欲求］（也可参看《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第2节）。[10]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主体性意味着：除了自身欲求着的表象的立法，没有什么东西还可能制约这样一种表象。


  然而，主体性的本质现在却自发地并且必然地力求无条件的主体性。康德的形而上学还遏止了存在的这种本质欲望——不过，这同时也是为了给这种本质欲望的满足建立根据。原因在于，康德形而上学首次把主体性的隐秘本质（作为在形而上学上被把握的一般存在的隐蔽本质）带入概念之中，也就是认识到：存在是存在者之可能性条件意义上的存在状态。


  但作为这样一种条件，存在不能由一个存在者来限定，也即不能由某个本身还受限制的东西来限定，而毋宁说，存在只能由存在本身来限定。惟有作为无条件的自身立法，表象——亦即在其本质的受控制的、完全展开出来的丰富性中的理性——才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不过，这种自身立法却标识着“意志”的特征，只要“意志”的本质是在纯粹理性的视界内得到规定的。作为欲求性的表象，理性本身同时也是意志。理性的无条件主体性乃是一种蓄意的自我认识。这就是说：理性是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理性是现实的绝对现实性，是存在者之存在。理性本身只有以由它构造起来的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因为它在对它来说本质性的自我欲求着的表象的所有阶段上使自身显现出来。


  在黑格尔意义上，所谓“现象学”就是存在把自身带向概念（作为无条件的自身显现）。在这里，“现象学”并不是指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方式，而是指无条件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无条件的主体性作为无条件的自身显现着的表象（思想）本身如何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就属于“现象学”，因为在其中，无条件的主体性的自身显现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会成为无条件的，即：甚至一切显现的各个条件，也就是“范畴”，在它们最本己的自身表象和揭示中——作为“逻各斯”（Logos）——也被带入绝对理念的可见性之中了。


  无条件的和完全的自身显现，那种在绝对理性本身所是的光照中的自身显现，构成了绝对理性之自由的本质。虽然理性就是意志，但在这里，作为表象（理念）的理性却决定着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表象把被表象者与表象者区分开来，并且为了表象者而把被表象者区分出来。表象本质上就是这种区分和分离。因此，在整个“科学体系”的“序言”中，黑格尔写道：“分离活动就是知性（Verstand）的力量和工作，是那个最可惊奇和最伟大的或者毋宁说绝对的强力的力量和工作”。（《全集》，第二卷，第25页）[11]


  惟当理性以此方式形而上学地展开为无条件的主体性，并且因此展开为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候，把以往的理性优先地位颠倒为动物性优先地位的做法本身，才能够成为一种无条件的颠倒，也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这种对无条件理性的形而上学优先地位（它规定着存在）所作的虚无主义式否定——而不是对理性的完全排除——，乃是一种肯定，也就是把身体的无条件作用肯定为一切世界解释的命令地位。“身体”这个名称表示的是强力意志的那样一个形态，正是在其中，强力意志才能直接为作为“主体”的人所通达，因为它始终是合乎状况的（zuständlich）。所以，尼采说：“根本点：从身体出发并且用它作为指导线索”（《强力意志》，第532条；参看第489条，第659条）。然而，如果说身体成了世界解释的指导线索，那么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的东西”和“有生命的东西”被置入存在者整体之中了，而且存在者整体本身被“活生生地”思考了；而不如说，这话的意思倒是：“有生命的东西”的特殊领域在形而上学上被把握为强力意志了。“强力意志”并不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相反，通过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存在，“有生命的东西”（“生命体”）和“精神性的东西”被规定为存在者了。通过把表象当作计算性思维（价值设定）来利用，强力意志就使表象意义上的理性隶属于自身。这种迄今为止可以为表象效力的理性意志（Vernunftwille）把它的本质转变到一种意志中，一种作为存在者之存在对自身发布命令的意志中。


  把表象的优先地位颠倒为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的优先地位，这乃是一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在这种颠倒中，意志才达到在主体性之本质中的无条件支配地位。意志不再仅仅是对表象性的理性而言的自身立法，这种理性首先作为表象性的理性也才是行动性的理性。意志现在是对它自身的纯粹的自身立法，即：一种为达到其本质的命令，而它的本质就是命令活动，也就是强力的纯粹强力运作。


  通过这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被颠倒的表象之主体性不光是被倒转为意愿的主体性了，而不如说，通过意志的本质优先地位，甚至连无条件状态（Unbedingtheit）的以往本质也受到了动摇和转变。表象的无条件状态始终还受制于那个把自身投置给表象的东西。可是，唯有意志的无条件状态才首先为可投置之物（das Zustellbare）赋权，使之成为这样一个可投置之物。无条件的主体性的本质唯在意志的这样一种有所颠倒的赋权作用中才达到它的完成。这种完成并不意味着完满状态，一种还得以某个自在地持存的尺度来衡量的完满状态。完成在这里说的是，主体性之本质的那个极端的、迄今为止都被抑制起来的可能性，现在成为本质中心了。所以，强力意志既是无条件的主体性，又因为被颠倒了，所以也是完成了的主体性；借助于这样一种完成，这种主体性同时穷尽了无条件状态的本质。


  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把ens（存在者）把握为verum（真实之物），并且把后者解释为certum（确信之物）。表象和被表象者的确信变成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直到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年），这种确信还局限于人类的cogito-sum［我思—我在］的表象，而cogito-sum［我思—我在］因为是人类的，所以只可能是一种受造的、从而是有条件的。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理性的主体性得以进入其无条件状态而被制定出来。作为无条件的表象的主体性，它虽然承认了感性的确信和身体上的自身意识，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把它们扬弃到绝对精神的无条件状态中去，因而干脆就否定它们具有一种无条件优先地位的任何可能性。只要在理性的无条件主体性中排除了极端的相反可能性，即自发地进行自我命令的意志的一种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的相反可能性，那么，绝对精神的主体性就是一种虽然无条件的、但本质上依然未完成的主体性。


  只有当绝对精神的主体性被颠倒为强力意志的主体性时，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最后本质可能性才完全展现出来了。反过来讲，在这样一种颠倒中，表象着的理性通过向设定价值的思想活动的转变而得到了承认，但目的只是为了使它效力于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无条件表象的主体性被颠倒为强力意志的主体性之后，理性的优先地位，作为存在者之筹划的主导轨道和和审判法庭的理性的优先地位，也就一道崩溃了。


  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主体性乃是“超人”的本质必然性的形而上学起源。按照以往的存在者之筹划，真实存在者就是理性本身，作为有所创造和有所安排的精神的理性本身。所以，理性的无条件的主体性才能够把自己认作那样一种真理的绝对者，即基督教所传授的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绝对者。按照基督教的这个学说，存在者是造物主的创造物。至高的存在者（summum ens）就是造物主本身。创造是以形而上学方式、在制造性的表象意义上被把握的。表象着的理性的优先地位的倒塌蕴含着尼采所谓基督教-道德的上帝死了这样一个事件的形而上学本质。


  然而，正是这同一种把无条件理性的主体性转变为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的颠倒，同时也把主体性移置入它自身本质的一味展开过程的无限制的全权（Vollmacht）之中。现在，作为强力意志的主体性在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中全然只是意愿它自身，意愿作为强力的它自身。在这里，对自身的意愿意味着：在对自身本质的最高完成中把自己带到自身面前，并且如此这般地成为这个本质本身。因此，完成了的主体性就必须根据它最内在的东西使它固有的本质超出自身之外。


  不过，完成了的主体性不允许有它自身之外的一个外部。没有什么有权要求存在，这个不在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强力范围内的存在。根本上，超感性领域和一个超感性的上帝的区域已经崩溃了。现在，因为只有人作为表象着的、设定价值的意志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中间存在，所以，他就必须为完成了的主体性提供其纯粹本质的场所。因此，作为完成了的主体性，强力意志只能把它的本质置入主体之中；人，特别是那个已经超出以往的人的人，就是作为这个主体而存在的。以此方式被置入其最高位置中，强力意志作为完成了的主体性就是最高的和唯一的主体，即超人。这个超人不仅仅以虚无主义方式超越了以往的人的本质，而且同时作为对这种本质的颠倒超出自身而进入其无条件之物中，也就是进入存在者整体，即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中。如果在存在者中间，在整体上无目标的并且本身作为强力意志而存在的存在者中间，这个新人类意愿自身并且以它的方式意愿一个目标，那么，他就必然要意愿超人：“目标不是‘人性’，而是超人！”（《强力意志》，第1001条）这个“超人”并不是一个超感性的理想；他也不是在某个时候显露出来、在某个地方出现的什么人物。作为完成了的主体性的最高主体，“超人”是强力意志的纯粹强力运作。所以，“超人”这个思想也并不源起于这位“尼采先生”的一种“狂妄自负”。如果人们真的要从思想家角度来思考这个思想的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就在于那种最内在的坚定性，尼采正是根据这种坚定性得以服从完成了的主体性（即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后的形而上学真理）的本质必然性。超人活着，因为这个新人类把存在者之存在当作强力意志来意愿。这个新人类意愿这种存在，因为他本身被这种存在所意愿，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被无条件地转让给自身。


  因此，传授超人学说的查拉图斯特拉就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学说的第一部分：“‘所有的神都死了：现在我们意愿超人活着’——在某个伟大的正午，就让这成为我们的最后意志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结尾）。在最明亮的光亮时分，在存在者整体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显示出来时，意志必须意愿超人；因为只有在对超人的展望中，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才能够结出果实。在此有所意愿的意志并不是愿望和欲求，而是强力意志。在此有所意愿的“我们”是那些人，他们已经经验到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基本特征，并且知道：在其顶峰，强力意志意愿它的本质本身，因而是与存在者整体一致的。


  现在，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提出的那个要求才变得清晰可见了：“就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将是大地的意义！”这个“将是”所言说的存在，[12]乃是一种被命令的存在，而且因为命令本质上就是强力意志，所以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力意志。所谓“就让你们的意志说”，这话首先意味着：让你们的意志是强力意志。但作为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强力意志乃是下面这回事情的根据，即这个存在者并不是超感性的彼岸，而是尘世大地，而且是围绕大地统治地位的斗争的客体；这个存在者的意义和目标成了超人。“目标”不再指“自在地”持存着的目的，它的意思无异于“价值”。价值乃是由强力意志本身所限定的强力意志自身的条件。主体性的最高条件乃是那个主体，即主体性本身把它无条件的意志置入其中的那个主体。这种意志言说和设定存在者整体是什么。尼采把下面这段话献给这种意志法则：


  
    “对于我们已经赋予现实和想象事物的所有美和崇高，我愿把它当作人的所有物和产物来索回：作为人最美好的辩护词。人作为诗人、作为思想家、作为神、作为爱、作为强力——：呵，通过他那种君王般的慷慨大方，他已经把它赠送给事物，旨在使自身赤贫，使自己感到可怜！迄今为止，他最大的无自我状态就在于：他赞赏和崇拜，而且知道如何隐藏自己：他是那个创造了他所赞赏的东西的人。——”（《强力意志》，第二章开场白，作于1887-1888年）

  


  然而，这样一来，存在者整体难道不是根据人的形象被解释，而且“主观地”被制作出来的吗?这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人化难道不是导致了对世界的缩小么?但相反的问题出现了：在这里人是谁?存在通过谁、根据谁被人化?对世界的“主体化”是以何种主体性为根据的?如果以往的人通过独一无二的虚无主义的颠倒首先必须转变为超人，后者作为最高的强力意志意愿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那又如何呢?


  “……不再是保存的意志，而是强力意志；不再是‘一切都只是主观的’这样一个谦恭的说法，而是‘它也是我们的作品！——让我们为之骄傲！’”（《强力意志》，第1059条）。虽然一切都是“主观的”，但这是在为存在者赋权、使之成为存在者的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主体性意义上来讲的。“把世界‘人化’，这就是说，越来越多地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强力意志》，第614条）。然而，人不是通过一种根据偶然的观点和愿望对事物的任意强制而成为“主人”的。成为主人首先意味着：服从于那个对强力之本质的赋权作用的命令。本能首先发现它们的具有强力意志方式的本质是伟大的激情，也即在其本质中为纯粹的强力所充满的激情。它们冒着“自身”之险，它们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官、复仇者和牺牲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二，“论自我克服”）。渺小的欢乐对伟大的激情是格格不入的。决定性的并不是单纯的感官，而是把感官扣留于其中的强力特征：“感官的力量和强力——这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和完完整整的人身上最本质性的东西：首先必须有这个绚丽多姿的‘动物’——否则，一切‘人化’又有什么要紧的！”（《强力意志》，第1045条）


  如果人的动物性被归结为作为其本质的强力意志，那么，人就成为最终“被固定的动物”。“固定”（Fest-stellen）在此意味着：确定和界定本质，因而同时使这个本质持存，把它带向持立——在表象之主体的无条件的自身持存状态意义上。与之相反，以往的人，惟在理性中寻求自己的标志的以往的人，乃是“尚未被固定的动物”（《全集》，第十三卷，第276页）。因此，以虚无主义方式来思考，“人化”就意味着：通过把理性的优先地位颠倒为“身体”的优先地位，首先使人成为人。这同时也意味着：根据这种被颠倒的人来解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所以，尼采才能够说：“‘人化’——是一个充满偏见的词语，而且，在我听来几乎与你们听出来的意思相反”（《全集》，第十三卷，第206页）。人化的反面，也就是通过超人造成的人化，乃是“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后者把存在者从以往的人的价值设定中解放出来。通过这种非人化，存在者“赤裸裸地”显示为强力意志即“混沌”（Chaos）的支配性构成物的强力运作和斗争。于是，根据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存在者纯粹地是“自然”。因此，在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的最早一则草案中，尼采写道：“混沌或者自然：‘论自然的非人化’”（《全集》，第十二卷，第426页）。


  在形而上学上把人固定为动物的做法意味着对超人的虚无主义式的肯定。唯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强力意志而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际，那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即把以往的人颠倒为超人，才可能得到完成，而超人才必须成为由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为自己树立起来的强力意志本身的最高主体。


  超人并不意味着：按照以往的人的方式对通常的暴行的任意专横加以笨拙的放大。与任何单纯的对现存的人进行无度的夸张的做法不同，迈向超人的步伐根本上是要把以往的人转变为“反面”。这个“反面”也不只是要树立人的一个“新类型”。而不如说，以虚无主义方式被颠倒的人首次作为类型（Typus）的人而存在。“关键在于这个类型：人类只是试验材料，是败类的巨大剩余：一片废墟”（《强力意志》，第713条）。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无条件性本身为了它自己的本质（作为条件）而要求一点：与这样一种主体性相应的人类意愿自身，并且只能这样来意愿自身，也就是通过有意愿地和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为那个以虚无主义方式被颠倒的人的种类（Schlag）来意愿自身。


  在人的这种由自己掌握的自身塑造中，典型之处在于那种简化过程的简单的严格性；此所谓简化过程就是把一切事物和人类都简化为一个统一性，即一个为了大地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对强力之本质的无条件的赋权过程的统一性。这种统治地位的条件，即一切价值，通过一种对事物的完全“机械化”（Mechinalisierung）和对人类的培养而被设定起来，并且得以实现。尼采认识到机械的形而上学特征，并且在其《漫游者及其阴影》一书（1880年）的一个“格言”中道出了他这种认识：


  
    “作为教导员的机械。——机械通过自身教导人群，在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的行动中要相互交错地进行：它提供出一个党派组织和作战的模式。另一方面，它并不助长个体的专横跋扈：它从许多部件中做出一台机械，从每个个体中做出一件只有一个用途的工具。它最普遍的作用就是：教导集中化的用场”。（《全集》，第三卷，第317页）

  


  机械化使一种省力的、同时也即储蓄力量的、时时处处都一目了然的对存在者的掌握成为可能。它的本质区域也包括科学在内。科学不光保持它们的价值；它们也不仅仅获得一种新的价值。而毋宁说，科学本身现在首次成了一种价值。作为对一切存在者的以企业方式进行的可控制的探究，科学把存在者固定起来，而且通过它们的固定限定了强力意志的持存保障。而对人类的培养却不是对感性的抑制和麻痹意义上的驯服，相反地，这种培养乃是对力量的储备和净化，使力量进入一切行动的可严格控制的“自动化”（Automatismus）的单一性之中。唯在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成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之际，一种种族培养的设置原则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在形而上学上必然的；这个设置原则并不是纯粹的自发生长的种族教育，而是自我认识着的种族思想。正如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不是在生物学上的，而是存在学上的，同样地，尼采的种族思想也不具有一种生物主义的意义，而倒是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


  因此，所有对事物的机械设置和对人类的种族培养，其形而上学的、与强力意志相应的本质就在于那种对一切存在者的简化，即根据强力之本质的原始简单性对一切存在者的简化。强力意志唯一地从这种单一意志的唯一顶点来意愿自身。它并没有在不可综观之物的多样性中丧失自己。它对自己的提高以及这种提高的确保的决定性条件所知甚少。在此所谓“甚少”并不是低微和缺失，而是最高的命令可能性的丰富性；根据其最简单的决定，这种命令可能性对整体之可能性来说具有最广大的开放性。“有一位中国古人说过，他听说：国将没落，法规多多”。[13]（《强力意志》，第745条）


  从强力意志本身固有的简单性而来，出现了它的所有形态和种类的清晰性、洗炼性和坚固性。种类、类型之类的东西惟起源于强力意志，并且唯与强力意志相符合。而对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的、古典的重估要预先思考、描画和获取无条件的大地统治地位的条件，其方式却是“伟大的风格”。“伟大的风格”规定着“古典的审美趣味”，后者包含着


  
    “一定量的冷酷、清醒、坚硬：首先是逻辑，精神性方面的幸福，‘三个统一体’，聚精会神，对情感、情绪、机智（esprit）的仇恨，对多样性、不可靠性、彷徨、预感的仇恨，以及同样地对简明、尖锐、漂亮、善良的仇恨。人们不应把艺术家的公式当作儿戏：人们应当改造生命，从此以后，生命必须表达自身”。（《强力意志》，第849条）

  


  伟大的风格的伟大性源于那种简化力量的广度，这种简化始终是强化。但因为伟大的风格预先烙印了涵括一切的大地统治地位的方式，并且始终牵涉于存在者整体，所以，它也就包含着某种巨大之物（das Riesige）。然而，这种巨大之物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多之物的纯粹量上的排列。伟大风格的巨大特性吻合于一种微少，后者包含着那种简单之物的真正的本质丰富性，而强力意志的突出标志就在于对这种简单之物的掌握。这个巨大之物不受量的规定。伟大风格的巨大特性乃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性质”，后者始终与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主体性相符合。所以，虚无主义的“古典性”也就克服了一切浪漫主义，后者始终还隐含着一切“古典主义”，因为“古典主义”仅仅“追求”“古典性”。“在法国的浪漫主义概念意义上，贝多芬是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就像瓦格纳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古典审美、严肃风格的两个本能的仇敌——谈不上‘伟大的’风格”。（《强力意志》，第842条）


  伟大的风格是强力意志的方式，即强力意志预先把对一切事物的设置和对人类的培养当作对本质上无目标的存在者整体的掌握置入它自己的强力之中、以此强力为基础在持续不断的提高中对每一个步骤进行强势压服并且把每一个步骤预先规定下来的方式。在形而上学上看，这种对大地统治地位的掌握乃是对生成者整体的无条件的持存化。可是，这样一种持存化却违背那个意图，即仅仅要保障一种均匀的单一性的无限地延续的目的状态（End-Zustand）这样一个意图；因为强力意志由此就会停止成为它自身，原因在于它剥夺了自身的提高可能性。轮回复返的“相同者”的相同性在于一种不断地更新的命令。当下具体支配性构成物的可计算的和可控制的“相对延续”，本质上不同于一种麻木不仁的固执的毫无危险的持存状态。这些支配性构成物在某个特定时期里是牢固的，而这个时期却是可控制的。这种牢固性在一种本质上计算性的强力的运作空间里总是具有一种受控制的变化的可能性。


  在伟大的风格中，超人证实它独一无二的规定性。如果人们拿以往的价值设定的理想和愿望来衡量完成了的主体性的这个最高主体，那么，超人形态就将从视野中消失。与之相反，如若每一个确定的目标和每一条道路以及每一种构成物向来都只是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强势作用的条件和手段，那么，在那里，那个作为立法者首先把对大地的统治地位的条件设定起来的人的单一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没有为这样一些条件所规定。


  超人表面上的不可把握性指示着那种尖锐性，强力意志的这个本真主体正是借助于这种尖锐性而为一种反对任何固定的根本性的反意志（Widerwille）所渗透的。而这种反意志就是强力意志的标志。超人并不知道单纯例外的毫无成效的越位（das Abseits）；超人的伟大性就在于：他把强力意志的本质置入一种人类的意志之中，这种人类在这样一种意志中意愿自身成为大地的主人。在超人中存在着“一个本己的审判权，没有更高的法庭来审判它了”（《强力意志》，第962条）。个体、群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联的地位和种类，一个民族和民众团体的等级和法规，取决于它们的命令力量的强度和方式；根据这种命令力量，它们服务于人对自身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的实现。超人是那种人类的种类，这种人类首次把自身当作一个种类来意愿，并且把自身打造为这样一个种类。[14]但为此就需要有一把“榔头”，以便用它来打造和锤炼这个种类，用它来捣毁以往的一切，因为后者已经与超人不相适合。因此，在一则为其“主要著作”准备的笔记的结尾部分，尼采是这样开始的：“第四章：榔头。何以人类天生就一定是颠倒过来进行评价的人呢?——”（《全集》，第十六卷，第417页；作于1886年）。在后期的一个计划中，“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依然是贯穿一切的对存在者整体的规定；其中结尾一节的标题是：“颠倒者。他们的榔头‘轮回学说’”。（《全集》，第十六卷，第425页）


  如果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那么，对置身于这个整体中间而必须把自身把握为强力意志的人类来说，就只还剩下这样一种决断：他是否更意愿一种以虚无主义方式被经验的虚无，而不是根本就不再意愿、并且因此放弃他的本质可能性。如果人类意愿那种以古典的-虚无主义方式被理解的虚无（即存在者整体的无目标状态），那么，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把榔头的敲打下，他就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状态，一种使颠倒过来的人的类型成为必要的状态。这个人的种类在无意义的整体范围内把强力意志设定为“大地的意义”。欧洲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乃是一种“灾难”，而后者是在翻转的肯定意义上讲的：“兴起了一种筛选人类的学说……它促使弱者作出决断，也促使强者作出决断——”（《强力意志》，第56条）。


  如果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强力意志，那么，存在者整体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必定强势压服了一切与存在者的关联。


  如果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那么，存在者之基本特征就把自身揭示为强力意志了。


  如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支配着作为强力意志整体的存在者，那么，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就必须以人类的方式被置入超人的主体之中。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是通过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得到规定的。这种真理通过超人而得到保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历史，以及相应地被这种历史纳入其区域之中的人类的历史，具有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但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完成和保存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究竟是从哪里取得它本己的本质的呢?


  



第6节 公正


  尼采把“真实之物”（das Wahre）和“真理”（Wahrheit）这两个名称保留给柏拉图所谓的“真实存在者”（ὄντως ὄν，ἀληθῶς ὄν），后者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即理念。因此，对尼采来说，“真实之物”与“存在者”，“存在”与“真理”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因为尼采是以现代方式进行思考的，所以，真理根本上不只是表象性认识的一个规定了，而毋宁说，与表象向着有所确保的投置的转变相应，真理就在于对持久之物的设定。对“真理”的持有乃是一种表象性的持以为真（das vor-stellende Für-wahr-halten）（《强力意志》，第507条）。真实之物乃是在表象性思维中被固定的、因而持存的东西。不过，在虚无主义的重估之后，这个持存之物不再具有自在地现成的超感性之物的特征。持存之物确保着生命体的持存，因为一切生命体都需要一种固定的范围，好让它保存自己。


  然而，保存并不是生命体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本质在其最本己的意义上倒是保持为提高。因为保存向来把一个固定之物设定为保存和提高的必要条件，但必然是基于强力意志的本质对这样一些条件的设定，并且作为对条件的设定而具有价值设定的特征，所以，作为持存之物的真实之物就具有价值特征。真理乃是一种对强力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


  不过，持存化却总是把生成者固定起来。所以，既然真实之物是持存之物，那么，对于在生成中成其本质的现实之物，真实之物就会把它表象为它所不是的样子。真实之物于是就成为与生成者（即真正现实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不相称的东西，因而就是错误的东西——如果根据长期以来流行的形而上学规定，真理的本质被看作表象与事物的适合，则情形尤为如此。而且实际上，尼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真理的本质的。要不然，尼采如何可能把他那个相应的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界定表达为：“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最终关键”（《强力意志》，第493条）。真理虽然是一种对强力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但真理并没有被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尺，更没有被视为最高的强力”。（《强力意志》，第853条，第三节）


  真理是强力意志的保存条件。保存是强力意志的一种强力运作方式，它虽然是必然的，但决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决不是真正支撑其本质的。保存本质上服务于提高。提高总是超出被保存者及其保存；但并不是通过单纯的对更多强力的添加。强力方面的这种“更多”（Mehr）在于：提高开启出强力超越当下强力的可能性，使强力意志转变到这些更高的可能性之中，同时激发强力意志由此出发进入其本真的本质之中，也即成为对它自身的强势作用。


  在如此这般被理解的强力提高的本质中，关于艺术的“更高概念”得到了完成。艺术的本质要在艺术作品中见出，“艺术作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艺术作品，譬如作为身体、作为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何以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强力意志》，第796条）强力意志真正的基本特征的本质，亦即提高，乃是艺术。艺术首先规定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说，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性质。因此，尼采早就把艺术命名为“形而上学的活动”（《强力意志》，第853条，第4节）。由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作为强力意志）本质上是艺术，所以，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存在者整体必须被把握为“艺术作品”：“世界乃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作品——”（《强力意志》，第796条）。这种着眼于艺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筹划与一种美学的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除非人们以尼采所愿望的方式理解美学，也就是以“心理学的方式”理解美学。这时候，美学就被转变为一种以“身体”为引线来解释一切存在者的动力学（Dynamik）。不过，“动力学”在此指的却是强力意志的强力运作。


  艺术是受作为提高的强力意志限定的强力意志本身的充分条件。它是对强力之本质决定性的价值。只要在强力意志的本质中提高比保存更为本质性，那么，艺术也就比真理更有限定作用——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理本身限定着艺术。因此，与真理相区别，艺术“更多地”——可以说在一种更本质性的意义上——具有价值特征。尼采知道：“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强力意志》，第853条，第4节；参看第822条）[15]


  然而，作为必然的价值，真理在强力意志的统一本质范围内具有一种与艺术的本质关联，就如同保存之于提高。因此，只有当真理与艺术的关联以及艺术本身在真理的丰富本质中一并得到思考时，真理的丰富本质才能得到把握。而反过来，艺术的本质也指向首先得到规定的真理的本质。艺术在有所美化或转化之际（verklärend）为对当下强力意志的超越开启出更高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的东西既不是逻辑上无矛盾之物，也不是实践中可实行的东西，而是尚未冒险的、因而还现成的东西的闪亮。这个在有所美化的开启中被设定的东西具有假相（Schein）的特征。我们且让“假相”这个词保持在其根本的歧义性中：在闪烁和闪耀意义上的假相（如：太阳闪耀），以及单纯的看来似乎如此（So-Scheinen）意义上的假相（如：夜晚路上的灌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人，而实际上只是一丛灌木而已）。前者是作为光辉（Aufschein）的假相，后者则是作为假象（Anschein）的假相。但因为光辉意义上的有所美化的假相始终也按特定的可能性对生成中的存在者整体有着固定和持存化的作用，所以，这种假相也是一种与生成者并不适应的假相。因此，作为力求辉耀着的假相（aufscheinendes Schein）的意志，艺术的本质昭示出它与真理之本质的联系，只要真理的本质被把握为为持存保障所必需的谬误，也即被把握为单纯的假相。


  被尼采称为真理、并且首先被界定为与强力相关的必然假相的东西，其完全的本质不只是包含着与艺术的关联；而毋宁说，它只有在预先一体地支撑着真理与艺术的本质性的相互关联的东西中才能获得其统一的规定基础。但这就是强力意志本身的统一本质，当然，现在它被把握为一种“把……带向闪耀和显现”（das zum-Scheinen-und-Erscheinen-bringen），也即把那个对强力意志本身的强势压服作用的赋权过程具有限定作用的东西带向闪耀和显现。而同时，在被尼采命名为真理并且解释为“谬误”的东西中，对存在者的符合（Anmessung）作为对真理之本质的主导性规定也显露出来了。同样地，对有所美化的假相意义上的艺术的解释也在无意间要求以开启和“把……带入敞开域中”（即解蔽）作为它的主导性规定。


  符合与解蔽，adaequatio［符合］与ἀλήθεια［无蔽］，在尼采的真理概念中表现为真理的形而上学本质的余音，一种依然回响着的、但完全没有被理会的余音。


  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关于作为ἀλήθεια（无蔽状态和解蔽）的真理的本质已经被决定下来了，那就是：真理的这个本质今后将在关于作为符合（ὁμοίωσις，adaequatio）的真理的规定（这种规定唯以真理的本质为根源）面前步步退却，但决不会消失殆尽。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触及到此后一直起支配作用的真理的本质（作为通过表象对存在者的符合性开启），但它也不加追问地让这种开启和解蔽特征沦于被遗忘状态。不过，这种被遗忘状态却以一种与其本质相吻合的方式，自那个历史性瞬间以来就遗忘了自己；这里所谓的历史性瞬间就是表象向对一切可表象之物的自我确保着的投置、向意识中的确信的转变的时机。表象之为这样一种表象还可能植根于其中的其他一切东西，都被否定掉了。


  但否定乃是克服的反面。因此，无蔽状态意义上的真理的本质也决不能真正被重新引入现代思想之中，这恰恰是因为它总是已经而且总是依然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尽管已经被转变、被颠倒、被伪装，因而没有得到认识。与一切被遗忘者一样，如此这般被遗忘的真理的本质并不是一无所有。唯有这种被遗忘者才把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从其隐蔽的开端而来带向这样一个地步，在那里，它把自身置入真理的原初规定的极端的对立本质之中。


  作为强力的持存保障，真理本质上是与作为强力之提高的艺术相关联的。基于强力意志的质朴统一性，真理与艺术本质上是一体的。在这里，真理的完全本质有了它的隐蔽的规定基础。那个把强力意志推至极端境地的最内在的东西就在于：强力意志在其强势作用中意愿自身，也就是无条件的、但被颠倒了的主体性。自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开始以主体性方式展开自己，人也就成了主体。因为人借助于自己的理性通过表象与存在者相对待，所以，人就在存在者整体中间存在，其方式是：人把存在者投置给自己，并且由此必然地把自身置入一切表象之中。


  人在主体性意义上存在的方式同时也规定了人是谁：他就是那个存在者，一切存在者都被带到他面前，通过他，一切存在者才作为本身而得到合法性辩护。人因此就成为一个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以及一个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尺度。这也意味着：随着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展开，西方人的历史就开始成为一种解放过程，即把人的本质解放到一种全新的自由中去。这种解放乃是表象从作为接受（νοεῖν）的觉知向作为审问（Ver-hör）和审判权的觉知（per-ceptio）的转变过程的完成方式。[16]可是，这种表象的变化已经是一种在真理之本质中的转变的后果了。这是一个使一种全新的自由得以形成的事件，它的基础对形而上学来说还是隐而不显的。但从中却产生出一种全新的自由。


  从否定方面看，向着这种全新自由的解放乃是一种摆脱，即摆脱了启示信仰的、基督教会的救恩保障。在这种救恩保障范围内，救恩真理并不限于与上帝的信仰关联，它同时也对存在者作出裁决。所谓的哲学还是神学的奴婢。在其等级秩序上讲，存在者乃是造物主的受造物，这个受造物被救世主从堕落中挽救出来，被重新提升到超感性领域。然而，因为这种摆脱作为救恩保障的真理的解放把人置入不可靠性的自由境地，并且冒着它本己的本质选择的风险，所以，这种解放本身必定走向一种自由，后者现在才真正完成了一种对人的确保，并且重新规定了人的可靠性。


  现在，这种确保只能通过人本身并且为了人本身而得到完成。在这种新自由中，人类意愿可靠地把握那种无条件的自身展开，即为取得对整个地球的无限制统治地位的一切能力的无条件自身展开。基于这样一种可靠性，人才确信于存在者以及人自身。这种确信不仅仅是完成了对一种自在真理的居有，而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真理的本质。真理成了为人本身所确保的对一切存在者的保障，也就是人为了取得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支配性的自身设置而进行的对一切存在者的保障。新的自由指示着真理的全新本质的展开，这种真理首先把自身设置为表象性理性的自身确信（Selbstgewiβheit）。


  可是，因为向一种新自由的解放（在人类的一种自我立法意义上）是作为从基督教的-超世俗的救恩确信那里摆脱出来的解放而开始的，所以，这种解放虽然对基督教有所排斥，但仍旧是与基督教联系着的。因此，对一味向后观望的眼睛来说，新人类的历史就容易显示为基督教的一种世俗化。不过，把基督教的东西纳入“世界”而加以世俗化，这却需要一个预先根据非基督教的要求而被筹划出来的世界。唯在这个世界内，世俗化才能得到展开和设置。要不是真理的一种新本质预先为了对基督教的背弃而得到了规定，要不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已经根据这种新真理而得到显现，那么，单纯地背弃基督教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也只有当存在者之存在无条件地和完全地作为主体性而取得强力时，这种在主体性意义上的存在之真理才能无限制地展开其本质。


  因此，唯在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中，新自由才开始把它的丰富本质提升为一种新的合法性的法则。随着这种形而上学，新时代首次把自己提升到对它自己的本质的完全控制之中。前面发生的乃是序幕。所以，直到黑格尔为止的现代形而上学始终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解释，也即始终是存在学（Ontologie），后者的逻各斯（Logos）以基督教神学的方式被经验为创造的理性，并且被建立在绝对精神基础上（存在—神—逻辑学）。[17]毫无疑问，基督教在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历史现象。通过转变、同化、协调，它总是会与新世界和解，并且随着它的每一个进步而更确定地放弃它原有的对历史具有构成作用的力量。因为它所要求的世界解释已经超出了新自由的范围。


  相反地，只要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被带向与它相应的真理，则这种新自由就能根据如此被规定的存在者整体之存在来实施对自身本质的辩护。而同时，这样一种辩护的本质必须与这种存在相符合。对新自由的新辩护要求以一种新的公正作为它的规定基础。这种新的公正乃是那种通向新自由的解放的决定性道路。


  在1884年的一则题为“自由的道路”的笔记中，尼采写道：


  
    “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全集》，第十三卷，第42页）[18]

  


  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公正乃是一种表象，也即是一种“从评价出发的”确定。以这种思想方式，价值，即强力意志的观点上的条件，得到了固定。尼采并没有说，公正是其他各种思想方式中的一种，一种根据（任意的）评价进行的思想方式。按其原话来说，公正是一种从“这些”明确地被实行的评价出发的思想。它是唯一地设定着价值的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这种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并非只是从评价出发产生的，它就是评价本身的实行。这一点通过尼采对这种“思想方式”的本质的刻画方式得到了证明。尼采用三个易记的、而且以一种本质性的顺序被命名出来的规定，端出了对这种“思想方式”的机制的本质性洞察。


  这种思想方式是“构造着的”（bauend）。它制造出那种尚未、而且也许根本上决不会作为某个现成之物而持立的东西。这种制造就是树立。它向高处升起，而且这个高度首先作为这样一个高度被赢获和被开启出来了。这个在构造中被攀上的高度确保那些限制着命令之可能性的条件的清晰性。根据这个高度的清晰性，就只能这样来下命令，以至于在命令中一切服从都被转化为意愿。这个高度指示着正确方向。


  这种“构造着的”思想也是“离析着的”（ausscheidend）。以这种方式，它固定和保持着能够支撑大厦的东西，并且拒斥危害大厦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它确保着建筑基础，并且对建筑材料作出选择。


  这种构造着和离析着的思想又是“消灭着的”（vernichtend）。它摧毁那个作为固定化和抑制力量阻碍着有所构造的高升的东西。这种消灭（Vernichten）警惕着没落的一切条件的涌逼。构造要求离析。在每一种构造中（作为一种创造）都包含着摧毁。


  对作为思想方式的公正的本质的这三个规定，不光是按它们的等级被排列起来的，它们同时而且首先是从这种思想的内在运动而来说话的。作为构造着的思想，它在树立高度之际指向这个高度，因此得以提高自身，把自身与不合适的东西区分开来，并且在其条件方面把后者连根拔起。作为这样一种思想，公正乃是一种对自身的控制，即在对最高高度的有所树立的攀升中对自身的控制。这正是强力意志本身的本质。因此之故，在上面的引文中，尼采用一个冒号过渡到一句加重点号的话：“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对尼采来说，“生命”只不过是表示存在的另一个词语。而存在就是强力意志。


  在何种意义上公正是强力意志的最高代表呢?在这里何谓“代表”（Repräsentant）?这个词并不是指某物的一个“代理人”，后者本身并不是这个某物。这个词同样也没有“表达”（Ausdruck）的意思；“表达”作为一个“表达”恰恰决不是被表达的东西本身。倘若“表达”是被表达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也不必成为表达了。唯有在“再现”成为本质上必然的地方，“代表”才有其真正的本质。[19]根本上，一旦存在被规定为表象（即re-praesentare），这样一个东西就出现了。可是，这种表象的完全本质在于：把自身带到自身面前，把自身带向在场而进入那种唯由它本身来赋形和测度的敞开域之中。存在的本质因此被规定为主体性。作为再现，主体性要求那个代表，后者总是通过再现活动（repräsentieren）而把在其存在中、即在其现时在场（Präsenz）、παρουσία［在场状态］中的存在者本身带向显现，并且因此是一个存在者。


  强力意志，强力之提高和强力之保存的本质性交织，通过为了达到强势作用而对它本身的赋权过程，把它本己的本质带向强力，也就是使之在存在者中显现出来。强力意志是设定着价值的再现。而构造则是提高的最高方式。有所区分和有所保藏的离析是保存的最高方式。消灭是保存和提高的对立本质的最高方式。


  这三种方式的本质统一性，即公正，乃是在其最高的本质高度中的强力意志。但它的极点却在于对它本身的条件的设定。强力意志为自身赋权，使自身达到自己的本质，其做法是把“观点”设定为条件。以此方式，强力意志就一体地把在它们的双重闪现中的被固定之物和生成之物带向显现。但由于它让存在者如此这般地显现出来，强力意志就把自身带向显现，使自己成为那个东西，后者内在地是这种具有赋权作用的让显现（Erscheinenlassen），即：让……显现到光辉和假象的双重闪现之中。[20]


  为一切形而上学所接受和保存的真理的本质——即使只还在完全的被遗忘状态中——乃是一种让显现，是对遮蔽之物的解蔽，即无蔽状态。于是，“公正”，因为它是强力意志的最高方式，就成了真理之本质的真正的规定基础。在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中，真理作为“公正”而成其本质。


  无疑地，为了按照这种形而上学来思考公正的本质，我们必须排除一切传统的公正观念，一切来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蒙运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的公正观念。公正的东西虽然是那种与“正当之物”相合的东西，但指示方向并且给出尺度的正当之物却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的。正当之物虽然给予我们一种做某事的权利，但它本身并不取决于“权利”之所是。[21]不过，尼采却对权利的本质作了如下界定：“权利=意志，要把一种当下的强力关系永恒化的意志”（《全集》，第十三卷，第205页）。于是，公正就是把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权利设定起来的能力，也就是意愿这样一种意志的能力。这种意愿只可能作为强力意志而存在。


  所以，在与前面第一则笔记几乎同时做的第二则笔记中，尼采关于公正说了下面这番话（作于1884年）：“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全集》，第十四卷，第80页）[22]


  关于“公正”之本质的两个规定的一致性几乎是不能放过的：公正——“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以及公正——“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


  作用在此意味着“起作用”，作为本质展开的实行，因而是这里所谓的强力真正地成为强力的方式。作用指的是“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本身。


  这种强力如何全景地眺望?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善与恶”是表示以往的价值设定的观点的名称；以往的价值设定把一个自在的超感性领域承认为约束性的法则。对以往最高价值的穿透性展望乃是“细小的”，有别于“伟大风格”的宏大性；在“伟大风格”中，对一切以往价值的虚无主义的和古典的重估借以成为一种即将到来的历史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得到了预先规定。作为透视性的、亦即设定着价值的强力，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超越一切以往的透视角度。它是新的价值设定的出发点，也是支配着一切新的价值设定的东西，即：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这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乃是自行宣告着的强力意志。在“论现代阴暗化的历史”必须考虑的内容的一个目录中，尼采简明扼要地指出：“公正作为强力意志（驯化）”。（《强力意志》，第59条）


  公正乃是一种设定着观点的对以往透视角度的超越。这种“构造着的思想方式”在何种视界内设定它的观点呢?它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我们愣住了——这是什么话！一种针对优势的公正令人难堪地、并且十分粗糙地指示着功用、欺骗和私利的区域。此外，在他的笔记中，尼采还在“优势”（Vorteil）一词上加了重点号，旨在不容置疑地表明：这里所指的公正本质上是以“优势”为目的的。


  按照其真正的、现在已经失落了的含义来看，“优势”一词意味着：在分配进行之前预先在一种分配中分得的东西。[23]公正乃是先行于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分得，即分得它瞄准的唯一目标。那就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公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某种陈腐的功用，不在于个别人，也不在于群体，也不在于“人性”。


  公正向那个人类看出去，这个人类应当被打造和培养为一个种类，[24]后者拥有本质性的能力，能够把对大地的无条件统治地位设置起来；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统治地位，纯粹意志的无条件的本质才得以在它自身面前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才得以成为强力意志。公正乃是对那些条件的预先构造着的分得，这些条件保障着一种保持，也即一种保存和获得。


  然而，要在这种公正中被保持的“某物”（Etwas），乃是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的无条件本质的持存化。强力意志具有生成之特征。“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强力意志》，第617条）


  这种最高的强力意志乃是对存在者整体的持存化；它把自己的本质揭示为公正。因为它支撑并且支配着一切让显现和每一种解蔽，所以它是真理的最内在本质。生成被打上了存在之特征的烙印，其方式是：存在者在其整体性中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显现出来。但前面我们曾说过，对生成的持存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伪造”，而且在“观察的顶峰”，一切都成为一种假相。尼采本人把真理的本质把握为一个“谬误种类”。通过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基础，也即通过公正，这种谬误以它自己的方式得到烙印和辩护。


  然而，只有当真理按其流行的、但未展开的概念而被思考为对现实之物的符合时，真理才还是一种谬误和欺骗。与之相反，那种把存在者整体思考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筹划，却是一种“思想”，一种在前述的别具一格的构造着、离析着和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意义上的“思想”。它的真理乃是“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对于思考这种真理的思想，尼采说：“生命本身创造了这个对生命来说最沉重的思想”。这个思想是真的，因为它是公正的，它使强力意志的本质在其最高形态中显现出来。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强力意志把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当作那种“假相”来辩护，强力意志的最高胜利就在这种“假相”的光辉中闪烁。在这种胜利中显现出强力意志本身的完成了的本质。


  根据这种新的公正的本质，与这种公正相应的辩护方式也才能得到决定。这种辩护既不在于对现成之物的符合，也不在于对某些自在地有效的法则的求助。任何对此类辩护的诉求在强力意志范围内都是没有基础和反响的。而毋宁说，这种辩护倒是在于那个唯一地满足公正（作为“强力意志的最高代表”）之本质的东西中。那就是再现（Repräsentation）。由于某个存在者作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被摆置到强力区域之中，这个存在者就已经有权利，也就是说，它已经在意志中，在那种为自身下达自己的强势作用的命令的意志中。惟有以此方式，人们才能就这个存在者说：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意义上，它是一个存在者。


  “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和“公正”——这五个基本词语吻合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的本质处于形而上学范围之内，对形而上学本身来说还是掩蔽着的。尼采思想服从形而上学的隐蔽统一性。对于这五个基本词语中的任何一个，尼采都没有给予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即唯一地能够指导其思想的一切结构的主标题的优先地位；他必须以此方式来制定、采取和革新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尼采思想坚持于真理的内在运动，因为他总是在每个基本词语的伴随下洞察整体，并且觉悟到所有基本词语的协调一致。尼采思想的这种本质性的不安证明了一点：他是顶着一位思想家所能遭受的最大危险，那就是：放弃原初地被指定给他的位置，即关于其基本立场的规定的位置，并且从异己的、甚至消逝了的东西出发使自己变得可以理解。如果门外汉们想用一些生疏的名目来掩盖他的作品，那就让他们弄个够吧。


  然而，如果我们这里所尝试的对尼采形而上学的隐蔽统一性的说明仍旧给它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亦即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的名称，那么，难道我们不是在强求尼采已经避免了的事情吗?——尼采已经避免了那种从外部而来的、一味回顾的历史性分类，更不消说那种始终令人难堪的、吹毛求疵的历史学清算了。而且，所有这一切依然都基于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尼采思想虽然完成和证实了这个概念，但并没有对之作出论证，也决没有对之作出筹划！


  上述诸问题只要求如下唯一的问题：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统一性的基础究竟何在?形而上学之本质的起源在哪里?对此问题的解决必须决定：是否这样一种思索仅仅弄来一种事后补充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理论，从而就还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否这种思索是一种沉思，因而也是一种决断。


  如果尼采的形而上学被标识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那么，难道不是有一个基本词语获得了优先性吗?为什么恰恰是这个基本词语呢?这个基本词语之所以具有优先地位，是不是因为尼采的形而上学在这里被经验为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如果一般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那么，为什么不以“公正”这个基本词语来标识尼采的形而上学呢?——按说，“公正”这个基本词语倒是命名着这种形而上学的真理的基本特征。


  只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解说过的两则笔记中（它们是尼采本人没有发表出来的），尼采明确地根据强力意志阐发了公正的本质。无论在哪里，尼采都没有表示这种新的公正是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基础。但在他记下前面两个关于公正之本质的解释那阵子，尼采意识到一点：直到那时，一个决定性的洞见对他来说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清晰性。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一个回顾性前言的残篇中（作于1885-1886年），尼采写道：


  
    “后来我才发现了在我心中真正地完全缺失的东西，那就是公正。‘什么是公正?它是可能的吗?倘若它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经受得住生活?’——我不断地这样问自己。使我惊恐不安的是，我在自己身上四处发掘，所能找到的只有激情，只有褊狭的视角，只有对缺乏公正性之先决条件的东西的无所用心的接受：但审慎（Besonnenheit）何在呢?——来自广博洞见的审慎何在呢?”（《全集》，第十四卷，第385-386页）

  


  不过，从这个后来的洞见中，反过来也有一道光亮照射到先前那个处处贯穿并且支配着尼采思想的预感上；在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中（《论历史学对生命的利与弊》，第6节），这个预感明确地以“公正”取代了历史学科学的堕落的“客观性”；[25]但他这种做法却没有在形而上学上根据主观性来把握客观性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公正的基本特征即强力意志。


  然而，假如强力意志的本质被把握为无条件的而且——因为被颠倒了——完成了的主体性，此外也假如主体之主体性的本质是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最后假如形而上学真理的被遗忘了的本质作为对遮蔽之物的解蔽（ἀλήθεια［无蔽］）而得到重新回忆，而不只是被提及和重复，那么，那几则因为真实而变得简明扼要的关于“公正”的笔记的分量，不是胜过了尼采所有其他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探讨么?尼采做的所有其他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探讨，只不过是对当代“认识论”的回响而已。但是，因为在尼采的思想中，“公正”是否以及如何是真理的本质特征这个问题依然被掩蔽着，所以，“公正”这个基本词语也不能被提升为尼采形而上学的主标题。


  形而上学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在没有言说自己的本质的情况下，把它自己的本质，即真理的本质，思考为公正。据此看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就是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当然，这种真理的固有本质是根据存在者的基本特征，通过作为存在者之最高形态的强力意志而得到决定的。


  那么，每一种形而上学必然在此双重意义上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吗?真理之所以是关于存在者的，是因为它来自存在者之存在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真理之本质的这种来源言说的是关于它自身的某种东西么?有如此这般的来源，那么真理本身不就是历史性的么?真理之本质的这种来源不是同时也言说着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某种东西么?确实是这样。而且，它所言说的东西首先只能根据那种防御（Abwehr）来言说：


  形而上学不是人的一件制作品。但正因为这样，才必须有思想家存在。思想家总是首先置身于存在者之存在为他们准备的无蔽状态之中。“尼采的形而上学”，现在也就是说，从其基本立场而来被保存到词语中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按其历史性本质来看，乃是这个时期的历史的基本特征；惟到现在，从其正在发端的完成过程出发，这个时期才作为现代（Neuzeit）这样一个时代开始了。尼采说：“有一个时期，那时候，陈旧的假面伪装和情绪的道德装饰引起了憎恶：赤裸裸的本性；那时候，强力的数量被简单地承认下来，被认为是决定性的（规定等级的）；那时候，伟大的风格又出现了，作为伟大的激情的结果”。（《强力意志》，第1024条）


  问题还是：哪些民族和人类最终地并且先行地服从于那种归属关系的法则，即与正在发端的地球统治地位的历史的这种基本特征的归属关系的法则?在1881年至1882年前后，在《曙光》一书之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袭击了尼采；其时，他在笔记中写道：“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全集》，第十二卷，第207页）尼采这里所讲的东西不再构成什么问题，而是已经决定了的。


  然而，尼采这话倒并不是说：围绕对作为原料库的地球的毫无限制的榨取以及对“人力资源”的毫无幻想的应用的斗争——效力于强力意志对其基本本质的无条件赋权过程——将明确地乞灵于一种哲学，或者哪怕只是把一种哲学当作它的门面装饰。相反地，我们必须认为，作为学说和文化产物的哲学将要消失，之所以可能消失，是因为它只要曾经是真正的哲学，就已经命名了现实的现实性，亦即存在；而只有从存在而来，每一个存在者才被指派为它所是的以及如其所是的东西。所谓“哲学基本学说”指的就是这些学说所传授的东西，后者是在一种根据存在来解释存在者整体的阐释所阐释的东西意义上讲的。“哲学基本学说”指的是正在自我完成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按其基本特征来看，这种形而上学支撑着西方历史，把西方历史塑造为欧洲现代的历史，并且促使它取得“世界统治地位”（Weltherrschaft）。在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就可以在历史学上被归于这些思想家的理性本质，但决不能被伪装为一种理性的独特性。笛卡尔的思想，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休谟的哲学，都是欧洲的，因此也是全球的。同样地，从其核心处看，尼采的形而上学也决不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哲学。它是欧洲的、全球的。

  


  [1] 据尼采自述，他是在1881年8月间，在瑞士上恩加丁山区的西尔瓦普拉那（Silvaplana）湖边形成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译注


  [2] 此处“强势作用”（Übermächtigung）或可译为“强势压服”。——译注


  [3] 此处“指点”原文为Punktation，原意为“条约草案”，它的动词形式punktieren意为“穿刺”、“在……上打点”。——译注


  [4] 此处“指望”原文为rechnen auf，“估算”原文为rechnen mit。我们这里的中译文没有充分表达出德文动词rechnen的“计算”义。——译注


  [5] 此处“目标自由”原文为Ziel-Freiheit，意为没有目标的状态。——译注


  [6] 此处“觉知”原文为Vernehmen，“审问”原文为Ver-nehmung。海德格尔也曾用“觉知”翻译巴门尼德的νοεῖν（通译“思想”），并认为后者是接受性的，而不是后世形而上学时代的“表象”。——译注


  [7] 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年）：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艾克哈特大师的弟子，著有《追随基督的可怜生活》（Nachfolgung des armen Lebens Christi）等。绍伊瑟（Seuse），又名苏索（Heinrich Suso，1295或1300—1365年）：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著有《典范》（Exemplar）、《永恒智慧书》（Büchlein der ewigen Weisheit）等。——译注


  [8] 此处understand为中古高地德语词语；拉丁文obiectum有“对面、障碍、对象”等义，其动词形式obieciere有“抛向、使遭受、放在……前面、提供”等含义。——译注


  [9] 现有中译本把这段话译作：“照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里的“不仅……而且”结构的译法是成问题的，应为“不是……而是”（nicht——sondern）。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第10页。——译注


  [10] 莱布尼茨的《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Principes de la Nature et de la Grace, fondes en raison，作于1714年）常简作《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译注


  [11]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译本，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第20—21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12] 此处“将是”原文为sei，为德文系词sein的第一虚拟式。——译注


  [13] 这里出处不详，估计出自《左传·昭公六年三月》：“国将亡，必多制”。另参《老子》第57章：“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译注


  [14] 此处译为“打造”的德文动词为schlagen，中译文难以体现它与上下文中的名词“种类”（Schlag）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15] 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可参看本书上卷第一章第12节。——译注


  [16] 此句中希腊文动词νοεῖν通译为“思想”，海德格尔在此把它理解为接受性的觉知（Vernehmen）；拉丁文动词per-ceptio通译为“知觉”，海氏则把它译解为审问和审判意义上的觉知。两者之间的转变实为希腊思想向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变化。——译注


  [17] 此处“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e）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基本规定，意指“存在学”（Ontologie）和“神学”（Theologie）构成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主要可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载《同一与差异》，弗林根1957年；中译文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1996年，第820页以下。——译注


  [18] 对此段文字的更详细解说，可参看本书上卷第三章第21节“作为公正的真理”。——译注


  [19] 此处“再现”原文为Repräsentation，对应的拉丁文词语为re-praesentare（表象、再现）；“代表”原文为Repräsentant，在词源上亦与re-praesentare相关。——译注


  [20] 此处“光辉”原文为Aufschein，“假象”原文为Anschein，“闪现”原文为Scheinen。更详细的讨论可见本节第八段文字。——译注


  [21] 注意上下文中的“公正”（Gerechtigkeit）、“公正的东西”（das Gerechte）、“正当之物”（das Rechte）、“权利”（das Recht）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22] 参看本书上卷第三章第21节“作为公正的真理”。——译注


  [23] 作者在此用连字符把德文“优势、优越性”一词分写为Vor-teil，暗示它是一种“预先”（vor）“分有”（teilen）。句中的“分配”为名词Teilung，“分得”为动词zuteilen，都含有词根teilen。——译注


  [24] 显然是指“超人”。——译注


  [25] 参看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译本，姚可昆译，北京1998年，第35页以下。——译注


  第七章[1]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2]规定[3][4][5]


  尼采把存在者肯定为最基本的事实（即强力意志），这并没有把他带向对于存在之为存在的思考。通过把存在解说为一种“必然的价值”，尼采也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思考。而他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也没有成为一种推动力，并没有促使他把永恒性当作瞬间——一种出自被澄明了的在场之突兀性的瞬间[6]——来思考，把轮回当作在场方式来思考，并根据这两者起于原初的（an-fänglich）[7]“时间”的本质渊源对它们作出思考。


  当尼采把那种对“最终事实”意义上的强力意志的肯定把握为他的哲学的基本洞见时，他只是把存在标识为具有事实特性的别具一格的存在者，仅此而已。而事实性本身并没有得到思考。尼采对这个基本洞见的固守恰恰阻碍了自己，使自己未能进入通向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思想的道路。这个基本洞见没有看到这样一条道路。


  另一方面，因为尼采已经给出了对存在问题（在存在者之存在这种唯一熟悉的意义上）的解答，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也是不可能产生有关存在本身[8]的问题的。“存在”是一种价值。“存在”说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持存者。


  无论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个方向上质问尼采，我们都会发现：他的思想并没有根据存在之真理来思考存在，并没有把存在之真理思考为存在本身的本质性现身，即存在在其中自行转变、从而丧失其名称的那种本质性现身。


  我们现在所做的沉思往往会产生一种嫌疑，仿佛我们对尼采思想作了一个假定：它必须从根本上思考存在之为存在，但却耽搁了这种思考，因而是不充分的。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而毋宁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仅仅在于，出于对存在之真理问题的思索而深入到尼采形而上学中去，为的是基于对他的思想的至高忠实去经验他所思的东西。我们这种努力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一种对尼采哲学的介绍，一种也许更为正确的介绍。我们思考尼采的形而上学，只是为了能够追问值得追问的东西：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在这种首次经验和思考虚无主义本身的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克服?


  如此发问之际，我们是根据尼采形而上学是否完成了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这一点来评判这种形而上学的。但是，我们甚至也不是要做这种评判。我们只是追问，并且把这个问题指向我们自身：在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经验和克服中，虚无主义的本己本质是否以及如何显示出来。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关于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概念中，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否能够得到经验，它的本质究竟是否能够得到把握，它是不是要求另一种言说的严格性。


  当然，在此种追问中我们已经假定，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所指称的东西当中，虚无（das Nichts）展开它的本质，而且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根本上“是”（ist）一无所有的。借此我们决没有对尼采思想提出一种与之并不相称的和对之过分苛刻的要求。因为尼采把虚无主义经验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历史，把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思考为一种反动，一种以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为形态的反动，而且是基于那个明确地得到承认的价值设定原则，就此而言，尼采恰恰就在思考存在，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且以此方式间接地把虚无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在此历史中，某物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一道发生出来。


  严格讲来，并不是我们把某个他者强加给另一个东西，而是我们使我们自己隶属于语言之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虚无主义”一词中的“nihil”即虚无的同时，要一体地思考一下：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中有某物在发生。正如语言所要求的，我们不仅要正确地理解单纯词语的词汇制作品，而且要在词语中、与词语一道关注那被言说的实事（Sache）。我们使自己隶属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要求，去思考一种历史，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置身于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以它自己的方式命名着存在者之存在。


  尼采的形而上学是以那个得到明确贯彻的基本洞见为依据的，这个基本洞见就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存在（ist），唯有如此被承认的存在者才能为思想提供保证，才能保证思想——不论它思考什么——获得作为存在着的思想（das seiende Denken）的可能性。尼采的基本经验说的是：存在者是（ist）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作为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为方式的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它就不是一无所有的。据此看来，虚无主义——根据这种虚无主义，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据说是一无所有的——就始终被排除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形而上学看起来已经克服了虚无主义。


  尼采承认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不过，在这样一种承认中，尼采是不是也已经承认了存在者之存在，而且也承认了它自身（Es selbst），即存在，也就是存在作为存在呢?绝对没有。存在被规定为价值，从而——根据存在者——被解释为一种由强力意志（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所设定的条件。存在并没有被承认为存在。这种“承认”意味着：鉴于存在的本质来源，让存在在其所有可疑问性（Fragwürdigkeit）中起作用；这意思就是说：坚守存在问题。但这也就是说：要思考在场和持存状态的来源，并且因此为思想开放出一种可能性：“存在”可能会在通往“作为存在”（als Sein）的路途上为了一种更原初的规定而交出它本己的本质。关于“存在本身”的言说始终还是一种追问性的言说。


  对于在价值之思中朝向有效性的表象来说，存在从“作为存在”的可疑问性角度来看已经处于视野之外了。存在之为存在“是”一无所有的：存在——即一种虚无（Nihil）。


  然而，假定是存在者借助于存在，而决不是存在借助于存在者，也假定从存在者来看存在可能并不是一无所有的，那么，在那里，在不仅存在者一无所有、而且甚至连存在也是一无所有的地方，虚无主义不是也在玩着一种游戏——也许甚至就是它的真正游戏么?的确如此。只要存在者一无所有处，人们就能发现虚无主义，但人们尚未找到它的本质，后者只有在虚无关涉于存在本身的地方才显现出来。


  虚无主义的本质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9]


  我们的思想，更确切地说，我们根据不矛盾律进行的计算和清算，在这里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会端出一个说明：一种历史，在其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这样一种历史就是以一种绝对荒谬来捉弄我们。但也许，存在本身并不操心我们思想中的矛盾。倘若存在本身必定是受人类思想的无矛盾性的恩赐才成其所是，那它就还会在其本己的本质方面拒绝给出自身。


  这种荒谬是无力抵抗存在本身的，因而也是无力抵抗那种与存在本身一起在命运（Ge-Schick）中发生的东西的——那就是：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存在之为存在一无所有。


  比对荒谬的估算更为本质性的事情是：我们要经验到，何以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


  因此之故，我们说：尼采的形而上学是本真的虚无主义。但对尼采来说，我们有必要事后对他的思想作这样一种清算吗?在标明尼采本人看待虚无主义的不同形态和层次的方式时，我们曾触及过《强力意志》第14条笔记的结尾一句（作于1887年），这个句子说：


  
    “‘虚无主义’作为精神、极其丰富的生命的至高强力状态的理想，部分是毁灭性的，部分是讽刺性的”。

  


  而在我们已多次提到的“要点重述”（《强力意志》，第617条）开头，尼采却写道：


  
    “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

  


  这样一种思考，也就是把生成思考为存在者之大全的存在，根据“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来思考“强力意志”，是尼采的形而上学精神当作它的最高强力状态的理想来完成的。因此之故，它是与“虚无主义”的最高形态相符合的。由于尼采的形而上学思考一种对以往所有价值的完全重估，它就是在完成对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如此这般“毁灭性地”，它归属于虚无主义迄今为止的历史的进程。可是，只要这种重估是明确地根据价值设定的原则来完成的，则这样一种虚无主义就表现为它在自己的意义中不再是的东西：作为“毁灭性的东西”，它是“讽刺性的”。尼采把他的形而上学理解为极端的虚无主义，而且，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同时不再是虚无主义了。


  然而，我们曾说过，尼采的形而上学是本真的虚无主义。这话意味着：尼采的虚无主义不仅没有克服虚无主义，而且也决不能克服虚无主义。因为恰恰在尼采自以为要克服虚无主义的地方，也即在根据强力意志对新价值的设定中，才昭示出本真的虚无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价值的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与此相应，尼采就把虚无主义的历史性运动经验为以往的最高价值贬黜的历史。由于同样的理由，他把克服设想为一种重估，而且不只是在一种新的价值设定中来贯彻这种重估，而是通过把强力意志经验为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根本上就是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价值之思现在就被提升为原则。存在本身作为存在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按其特有的原则来看，存在就是一无所有的了。在这里，随着存在本身一道，如何还能出现值得思想的东西，亦即作为存在的存在呢?在这里，如何还可能发生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或者哪怕只是稍稍发动一下呢?


  照此看来，尼采的形而上学就不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它乃是向虚无主义的最后一次卷入。通过那种根据强力意志而进行的价值之思，尼采的形而上学诚然保持着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承认，但由于把自身束缚于一种对作为价值的存在的解释，它同时也自囚于一种不可能性中，甚至不可能把一道疑问的目光投向作为存在的存在。由于虚无主义的这种向自身的卷入，它就首先彻底结束于它所是的东西中。这样一种彻底结束了的、完全的虚无主义，乃是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完成。


  但如果虚无主义的本质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那么，只要在思想中并且对思想来说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则虚无主义的本质也就不可能得到经验和思考。完成了的虚无主义因而就最终对自己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个时候得以经验和认识虚无主义之本质的可能性。这难道不就是说，虚无主义的本质对尼采的思想来说是锁闭着的吗?我们如何可以下此断言呢?


  尼采问得清清楚楚：“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他答得简明扼要：“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强力意志》，第2条）。


  只不过，这则笔记同样清楚而简明地透露出：尼采是“有所解释地”来追问他所经验的虚无主义的，而且，他是根据他的价值之思来解释如此这般被究问的东西的。如此看来，尼采的问题，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乃是一个本身还是以虚无主义方式进行思考的问题。因此，即使以他的追问方式，尼采也没有达到虚无主义的本质问题所寻求的东西的领域，即：虚无主义是否以及如何是一种与存在本身相关涉的历史。


  然而，只要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表现为一个贬黜和没落事件，一个衰弱和死亡事件，则尼采的经验看起来至少确定了虚无主义中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取代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不”（Nein），尼采要求一个“是”（Ja）。他沉思的是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但只要虚无主义的本质没有得到经验，这样一种克服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所以，在所有克服之前，必须有一种对虚无主义的争辩，一种首先把虚无主义的本质揭示出来的争辩。假如在这样一种对与存在本身相关涉的虚无主义的本质的争辩中，人的思想也以某种方式分得了一个份额，那么，这种思想本身就必定首先为虚无主义的本质所触动了。因此，有鉴于那种形而上学，那种首先把虚无主义经验和思考为历史性运动整体、但同时对我们来说又作为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完成而变得清晰可见的形而上学，我们就必须追问：历史性地直接与我们相关涉的本真的虚无主义现象，即虚无主义的完成，其根据到底何在?


  尼采的形而上学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是价值之思，而且这种价值之思植根于作为一切价值设定之原则的强力意志。尼采的形而上学因而就成为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完成，因为它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但如果情形如此，那么，这种形而上学作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虽然是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完成的基础，但决不可能成为本真的虚无主义本身的基础。本真的虚无主义尽管尚未完成，但必定就在先行的形而上学之本质中起作用。这种先行的形而上学虽然不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但它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经验为意志。尽管这里所思的意志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必然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却看到，从谢林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向上回溯，通过康德和莱布尼茨，直到笛卡尔，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根本上都是被经验为意志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里，人类意志的主观体验被转嫁到存在者整体上了。而毋宁说相反地，这只是指示着：根据一种尚未被澄清的关于首先有待思考的意志意义上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经验，人首先要学会知道，他本身乃是在一种本质性意义上的意愿着的主体（wollendes Subjekt）。[10]对于一种关于真正虚无主义的历史的经验、一种本质上历史性的经验来说，有关这样一些联系的认识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里，我们却不能对这些联系作出详解。眼下，这项任务也不是多么迫切的。因为我们前面在对作为虚无主义之完成的尼采形而上学的刻画中关于本真的虚无主义所讲的话，必定已经在深思熟虑的读者心中唤起了另一种猜度：本真的虚无主义的基础既不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也不是意志形而上学，而唯一地是形而上学本身。


  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乃是本真的虚无主义。[11]虚无主义的本质作为形而上学是历史性的，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并不比尼采的形而上学更少些虚无主义。只不过，在前者那里，虚无主义的本质还是蔽而不显的，而在后者那里，虚无主义的本质完全显现出来了。但无论从形而上学出发还是在形而上学内部，虚无主义的本质从不显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这是一些令人诧异的话。因为形而上学规定了西方时代的历史。在其所有与存在者的关系中，甚至也在与自身的关系中，在所有的角度上，西方人都是由形而上学来支撑和引导的。人们不知道，在把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中到底什么更大一些，是任意性呢，还是对我们以往整个历史的判决程度。


  可是，在此期间，我们或许也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思想几乎还没有对本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作出反应，更不消说对它作出充分的思考，以便我们沉思、进而评判我们已经就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所表达的句子。如果形而上学之为形而上学就是本真的虚无主义，而后者按其本质来看是不能思考它自己的本质的，那么，形而上学本身又如何能够切中它自己的本质呢?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观念必然滞后于这种本质。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决不能达到它的本质的。


  但在这里，何谓“本质”（Wesen）呢?我们在这个词中并没有获得关于“本质状态”（Wesenheiten）的观念。我们在“本质”这个名称中觉察到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das Wesende）。形而上学的“本质”是何种本质呢?形而上学如何本质性地现身?与存在的关联如何在其中起作用?这乃是问题所在。我们试图在关于尼采形而上学的沉思范围内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尝试必然还是不够的。此外，只要我们的思想来自形而上学，则我们这个尝试就始终还与值得追问的东西密切相连。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大胆冒险走出几步。让我们依循那个被亚里士多德当作思想的恒久问题表达出来的问题：存在者是什么?


  每一个问题作为问题都完全划定了它所要求的答案的广度和特性。借此，它同时也界定了它得到回答的可能性范围。为了充分思考形而上学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思考，而不是去思考那些在形而上学历史进程中已经落到这个问题上的答案。


  在“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中，我们追问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借助于存在（Sein）而存在（ist）。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中，我们思考的是存在，而且是存在者之存在，即存在者所是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亦即存在者是什么，是由它的什么-存在（Was-sein）即τὸτί ἐστιν来回答的。柏拉图把存在者的什么性（Washeit）规定为ἰδέα［相］（参看拙著《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2]存在者的什么性，ens［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人们也名之为“本质”（das Wesen）。但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命名。而毋宁说，这其中隐藏着如下事实：存在者之存在，即存在者现身出场的方式，是根据什么性而被思考的。Essentia（什么性）意义上的“本质”已经是一个关于“本质”的形而上学解释，一个追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什么”（Was）的解释了。而且在这里，“本质”总是已经被思考为存在者的本质了。存在者之存在是从存在者而来、作为向着存在者而被思考的东西而得到究问的。被思考为什么呢?被思考为γένος［种］和κοινόν［共性］，被思考为这样一个东西，由之而来，每个存在者在其如此这般的存在（So-und-So-sein）中获得了共同的“什么”。


  但由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受到探究，它也就已经在它终究存在这样一回事情的角度上被经验了。因此，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中，立即就生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所有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中间，哪个存在者最能符合被规定为存在者之“什么”的东西?符合于什么性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的存在者，是真实地实存的东西。在“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中，这个真实地实存的东西同时在essentia［本质］和existentia［实存］角度得到了思考。[13]如此这般地，存在者被规定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这就是说，在它所是的“什么”方面以及在它存在这一“如此”方面得到了规定。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和existentia［实存］回答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它们规定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


  相应地，形而上学是如何对待存在本身的呢?形而上学思考存在本身吗?没有，从来就没有。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来思考存在者。存在是那个始终仅仅究问存在者的问题中最初也是最终要解答的东西。存在之为存在并不是被究问的东西。因此之故，存在本身在形而上学中始终是未经思考的，而且并非偶然地，而是吻合于形而上学的固有追问的。通过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思考，这种追问和解答虽然必然会从存在出发来思考，但它们并没有思考存在本身；而且，这恰恰是因为按照形而上学最本己的问题意义，存在被思考为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了。就形而上学根据存在来思考存在者而言，它并不思考：存在作为存在（Sein als Sein）。[14]


  根据存在来思考，这仍然并不意味着：返回到存在，追思在其真理中的存在。在那种思想中，在那种被视为绝对思想的形而上学思想中，存在还是未被思考的。在形而上学之为形而上学中，存在本身保持为未被思考的——这种未被思考乃是独特的、别具一格的、独一无二的。


  形而上学的问题并没有达到存在本身。我们如何能指望它思考存在本身呢?但难道我们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追问得不够深远，不足以超越存在者么?我们姑且搁下这个问题不谈，而这只是由于我们尚未决定：形而上学是否实际上规定着存在本身。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种对存在的特性刻画，后者自形而上学的发端起、并且贯穿其历史都是在晚近所谓“先天性”（Apriori）这个名称下被思考的。“先天性”这个名词说的是：存在先于存在者。但以这种方式，存在恰恰只是从存在者角度、为着存在者而被思考的，无论形而上学是把先天性解释为实质上在先的，还是把它解释为某种在认识和对象条件的秩序上排在前面的东西。


  只要存在者之存在被思考为先天性，则这种规定本身就阻止我们去沉思存在之为存在，从而不让我们也许由此取得一种经验，去经验存在之为存在是在何种意义上进入这种与存在者的先天性关系中的：是否这种关系仅仅偶尔为存在所具有、与存在相伴随呢，或者，是否存在本身就是这种关系?还有，存在和关系指的是什么?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都把存在者之存在思考为先天性——这一事实仅仅证明：形而上学之为形而上学一任存在未被思考。


  诚然，形而上学承认：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但它几乎没有这样说，而是一再把存在置入某个存在者中，无论这个存在者是第一原因意义上的最高存在者，还是主体性之主体（作为一切客体性的可能性条件）意义上的别具一格的存在者，还是——作为这两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论证的一体性的后果——对作为无条件主体性意义上的绝对者的最高存在者的规定。


  根据形而上学问题，上面这种对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者的几乎未被思及的存在的论证，是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角度进行的。它经验到存在者存在这一实情。它与存在本质性地现身这一实情擦肩而过。但后面这种经验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对如下问题的形而上学追问的道路中，这个问题在晚近的莱布尼茨表述中就是：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存在?[15][16][17]


  这个问题深入追问第一原因和存在者的最高存在根据。它是关于θεῖον［神性］的问题，一个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端中已经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从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来出现的问题。因为形而上学在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之际总是为存在所关涉，但又总是向着存在者、根据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者，所以，形而上学本身必须言说（λέγειν）最高存在根据意义上的θεῖον［神性］。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神学。形而上学之所以是神学，是因为它言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ὄν ἧ ὄν［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存在学同时必然是神学。为了认识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基本特


  征，[18]我们无需以关于形而上学的纯粹学院概念为指导方向。相反地，这个学院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对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学理组织。


  在此所使用的“存在学”和“神学”两个名称并不具有它们在形而上学的学院概念中所指称的意义。而毋宁说，存在学乃是着眼于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规定。它可见于心理学、宇宙学和神学中。而另一方面，正确地被思考的神学同样也在宇宙学和心理学（人类学）以及Metaphysica generalis［一般形而上学］中起作用。


  作为存在学，甚至尼采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神学，尽管它看起来是远离于学院形而上学的。这种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存在学把essentia［本质］思考为强力意志。这种存在学以神学方式把存在者整体本身的existentia［实存］思考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当然，这种形而上学的神学是一种独特的否定神学。它的否定性表现在“上帝死了”这句话中。这话并不是一个无神论的表达，而是那种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表达——本真的虚无主义就是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得到完成的。


  但如果形而上学本身并不思考存在本身，因为它思考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那么，存在学和神学，基于它们两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必然听任存在本身未被思考。神学从存在学中推出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存在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则着眼于存在者的existentia［实存］，把存在者当作实存者移置入神学所表象的第一根据（Grund）之中。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本质从essentia［本质］和existentia［实存］的角度来思考存在者。这两个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规定可以说只是在思想中被蜻蜓点水地触及了一下，但并没有根据存在本身而得到思考，无论是单个规定还是两者的区别，都没有根据存在本身而得到思考。这个区别及其包含的东西（作为未被思考的东西），对形而上学思想来说突然变成决定性的了——仿佛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许其实就是如此。但倘若这样，我们就得来思索一下：着眼于存在本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形而上学本质中的存在学与神学的共属一体性是多重性的，几乎尚未得到廓清。当形而上学根据其固有名称的风格而道出那个基本特征，也就是它借以认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时，这样一种共属一体性才得以特别清晰地显示出来。这个基本特征就是超越。[19]


  “超越”（Transzendenz）一词一方面是指存在者向它作为存在者在其什么性（即资质）中所是的东西的超逾（Überstieg）。这种向essentia［本质］的超逾乃是作为先验之物的超越。康德通过把存在者批判地限制于经验对象，就把先验之物与对象的对象性相提并论了。但另一方面，超越也意味着超验之物，后者在作为实存者的存在者的第一实存根据意义上超逾存在者，而且在超逾之际以本质之物的全部丰富性赫然耸立。存在学把超越表象为先验之物。而神学把超越表象为超验之物。[20]


  超越所命名的东西的统一的两义性植根于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21]的区分之中，这种区分按其来源来看是模糊不清的。[22]这种统一的两义性反映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本质。借助于其本质，形而上学通过先验地—超验地超出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者，但仅仅是为了表象存在者本身，亦即返回到存在者那里。在这种先验的和超验的超逾中，存在可以说是以表象方式稍稍被触及了一下。这种有所超逾的思想总是在思想时忽略了存在本身，并不是在一种错失意义上，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没有进入存在之为存在中，没有进入存在之真理身上值得追问的东西之中。形而上学的思想没有进入存在本身，因为它已经思考了存在，[23]即已经把存在思考为存在者——就其存在着而言的存在者。


  在形而上学中，存在本身本质上必然地还是未被思考的。形而上学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存在本身本质上是一无所有的：形而上学作为形而上学是本真的虚无主义。


  我们现在指出的对形而上学之虚无主义本质的经验，还不足以让我们以一种本质上正确的方式思考形而上学的真正本质。这首先要求我们从存在本身出发来经验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假如有一种思想正在通向这种经验的途中，那么，这种思想恰恰必须首先学会知道：说存在本身在形而上学中还是未被思考的，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这种思想首先只需学会这一点。


  存在本身在形而上学中还是未被思考的，因为它思考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被思考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存在者本身得以显露出来。存在者置身于光明之中。存在者被澄明了。存在者本身是无蔽的。存在者置身于无蔽状态中。这种无蔽状态乃是原初地显现出来的、进而又立即消失掉的真理之本质。


  如果存在者在形而上学被思考为存在者，那么，存在者置身于何种真理之中?显然，形而上学本身就是这种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这种无蔽状态具有何种本质方式呢?是不是形而上学总是关于真理的本质言说了一些什么，而形而上学正是在这种真理中并且从之而来思考存在者，甚至本身正是作为这种真理而成其本质的呢?决不是。或者，我们只是这样来谈论，表面上看来狂妄而不自量力，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徒劳地寻求形而上学关于真理之本质所言说的东西，而形而上学本身就置身于这种真理中?我们之所以徒劳无功地寻求，仅仅是因为我们追问得还不够么?


  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就必须纠正自己的看法了。不过，我们对尼采关于公正的形而上学概念所做的提示暂时已经表明：尼采无能于认识他自己思考的公正，无论是它的真理性本质还是作为他的形而上学的真理的本质特征，他都认识不到。[24]这样一种无能是因为他的形而上学是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呢，还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是形而上学?


  关键在于：形而上学听任存在本身未被思考。由于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它就在思想中浮光掠影地触及存在，也就是为了存在者、为了它要返回去和寓身于其中的那个存在者而忽略存在。因此之故，形而上学虽然把存在者思考为这样一个存在者，但它并没有思索“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als solches）本身。“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意味着：存在者是无蔽的。希腊文ὂν ἧ ὄν［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中的ἧ［作为］，拉丁文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中的qua［作为］，德文“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中的“作为”（als），命名的是在其本质中未被思考的无蔽状态。语言以如此简单的词语——如果它们是话语——如此毫不显眼地隐含着这样一种意蕴。这个“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在命名时触及到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但由于存在本身还是未被思考的，所以存在者的无蔽状态也是未被思考的。


  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未被思考的东西就是同一个东西，那又怎样呢?那么，未被思考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就会是未被思考的存在本身了。那么，存在本身就作为这样一种无蔽状态——作为解蔽——而本质性地现身。


  在形而上学（它本身就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中依然未被思考的东西再度显示出来了，甚至更为本质性地显示出来了。因此，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终于可以来追问一下，这种“未被思考”本身应当如何被思考。同时，与这种“依然未被思考”一道，我们要来命名那种历史，在其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只要我们思索了这个“未被思考”的本质，我们就能更接近于本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


  如果存在本身依然未被思考，那么这似乎是思想的过错，因为思想没有关心存在本身。思想疏忽了什么。可是，形而上学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形而上学根据它的基本概念essentia（本质性）和existentia（此在）来了解存在。但形而上学了解存在，仅仅是为了根据存在来认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在形而上学中，存在既没有被跳过也没有被忽视。不过，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并不允许存在成为一个明确地被思考的东西；为了让存在成为这样一个东西，存在作为存在本身必须已经为形而上学所允许，作为它有待思考的东西而出现。存在依然处于概念的视野里，甚至在思辨辩证法的绝对概念的光芒中——但一直是未被思考的。于是，人们会推断说：形而上学拒绝把存在当作它必须明确思考的东西。


  诚然，这样一种拒绝已经预先假定：形而上学已经以某种方式允许存在本身作为它有待思考的东西进入它的领域里了。在形而上学历史范围内，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允许呢?看不到。因此也就缺失任何踪迹，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对作为明确地有待思考的东西的存在的拒绝。


  即便在形而上学没有把自己表达为存在—神学的地方，形而上学也断言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一种思想，一种处处时时都在思考“存在”的思想，尽管只是在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意义上。当然，形而上学认识不到这种“尽管只是”。而且，形而上学之所以认识不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它拒绝存在本身作为有待思考的东西，而是因为存在本身付诸悬缺。若是这样，那么，这种“未被思考”就并非起于一种有所疏忽的思想。


  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所谓的存在本身的悬缺呢?也许要这样来理解，即：存在以一个存在者的方式逗留于某个地方，而且基于某些原因（兴许是因为它被断了路子）而不能达到我们?不过，在形而上学中并且对形而上学来说，存在却处于视野之内——作为存在者之存在。


  此间已经变得更为清楚的是：存在本身作为无蔽状态而本质性地现身，而存在者就在这种无蔽状态中在场。可是，无蔽状态本身作为这样一种无蔽状态依然蔽而不显。在与其本身的关联中，无蔽状态在它自身那里付诸悬缺。关键在于无蔽状态[25]之本质的遮蔽状态。关键在于存在之为存在的遮蔽状态。存在本身付诸悬缺。


  关键是存在的遮蔽状态，而且这种遮蔽状态在自身中遮蔽自己。存在的悬缺乃是作为这种悬缺的存在本身。[26]存在不是在某个地方孤立地隔离的，此外还悬缺着；而不如说，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乃是存在本身。在悬缺中，存在本身与它自身一道掩盖自己。这种向着自身消失的面纱（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面纱在悬缺中本质性地现身的）乃是作为存在本身的虚无。


  我们能猜度到现在要思考的虚无的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吗?我们敢于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种虚无根本不同于空洞的一无所有状态?在此情形下，对本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的刻画——即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就一定会包含某种有别于单纯的否定性断定的东西。


  存在本身在形而上学本身中依然未被思考。现在，这话就是说：存在本身付诸悬缺，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悬缺而本质性地现身的。


  只要无蔽状态所固有的“无”（Un-）[27]就其自身来看付诸悬缺，并且寓于存在之遮蔽状态，那么，这种悬缺就显示出遮蔽（Verbergung）之特征。这样一种遮蔽必须在何种意义上得到思考呢?难道这种遮蔽只不过是一种掩盖，或者，它同时也是一种贮藏（Wegbergen）和保存么?存在本身“的”悬缺本身始终在与存在者的关联之中。是不是在其悬缺中，存在被扣留起来，对存在者扣留起来呢?莫非这样一种扣留其实就是一种隐瞒么?我们在这里只想追问，追问关于存在本身的悬缺，我们能够猜度到什么。假定这种悬缺就“是”存在本身，那我们就得依赖于存在，依赖于存在是如何触发我们自己的思想的，以便我们从中猜度到，有哪些特征出现在这种悬缺中。眼下我们只想关注一下，存在本身的悬缺意味着什么。我们也还不妨承认：只要不断被提到的存在本身是以这个总是一再偏离存在之为存在的名称而被言说的，那么，对存在作为存在的探讨就还是以一种不充分的语言来说话的。[28]


  挑明这一点，我们就道出了一种设想：存在，作为存在被思考的存在，不再能够被叫作“存在”了。[29]存在之为存在是一个有别于它本身的东西，它如此确定地是另一个东西，以至于它甚至不“存在”（ist）。以陈述句来表达，这一切听起来是辩证的。而从实事来看却是另一回事了。


  无论遮蔽是不是存在本身的一种自身隐瞒着的保存，在其中都有诸如存在本身的一种自身隐匿（Sichentziehen）本质性地现身，而且，它同时如此这般地保持在视野内，也即作为存在者之存在保持在视野内。这种隐匿（Entzug），存在本身在其中现身的这种隐匿，并没有剥夺存在者的存在。但存在者，恰恰当它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存在并且仅仅这样存在时，处身于存在本身的隐匿之中。我们可以说：存在者为存在本身所离弃了。这种被存在离弃的状态（Seinsverlassenheit）关乎存在者整体，不光是具有人之特性的存在者——这个人表象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在这种表象中，存在本身在其真理性方面向人隐匿起来。


  存在本身隐匿自身。这种隐匿发生出来。存在者被存在离弃的状态本身发生出来。它是在何时发生的呢?现在么?只是在今天么?还是久而久之了?有多久了呢?是从何时开始的?自从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本身进入了无蔽领域之后。这种无蔽状态一发生，就有了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种无蔽状态的历史。有了这种历史，存在本身的隐匿就历史性地出现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被存在离弃的状态就出现了，也就出现了一种历史，在其中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相应地，从此以后，存在本身就一直是未被思考的。


  但从此以后，暗暗地与其本质相应，本真的虚无主义也就本质性地展开出来了。现在，让我们就“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对于nihil［虚无］的命名来对它作一番思考。让我们就虚无与存在本身的关涉来对虚无作一番思考。我们把这种“关涉”（Angehen）本身思考为历史。我们把这种历史思考为存在本身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性的本质要素同样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的。


  本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乃是在其无蔽状态之悬缺中的存在本身，这种无蔽状态作为存在自身的“它”（Es）本身而存在，并且在悬缺中规定着它的“存在”（ist）。[30]


  现在，至少在某些角度上，我们或许已经弄清楚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存在之为存在的“一直未被思考”是以存在本身之悬缺为依据的，而这种悬缺就“是”存在本身。不过，倘若我们想就此提出如下命题，说这种“一直未被思考”乃缘于存在本身而不是起于思想，那么，我们或许就言过其实了。思想也一道归属于存在之悬缺么?根据它被思考的方式，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能够触及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但也有可能错失之。同样地，所谓“一直未被思考”缘于存在本身，这话也可能言过其实，但确实又道出了唯一本质性的东西。


  思想一道归属于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但并不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思想把这种悬缺固定起来了，仿佛存在本身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在某个地方，而同样地，自力更生的思想或者操心着或者没有操心在其无蔽状态本身中的存在。思想决不是这样一种与存在相对立、并且因而独立自为的行为，思想也不是作为主体的表象活动已经把存在当作最普遍地被表象的东西包含在自身中了。


  且不论上面这种描述错认了思想之为思想的简单现象和真正所指，把存在定位于表象性主体的支配区域里，这样一种做法既不能让我们看到也不能让我们理解：只要思想总是已经表象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亦即表象着存在，则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之为存在是否以及如何与这种无蔽状态一道对思想隐匿自身。相反地，思想归属于存在本身，因为思想基于其本质进入到某个东西之中，这个东西决不只是从某处而来附加到存在之为存在那里的，而是从存在本身而来的，而且就作为它（Es）本身，一道“是”（ist）存在本身。这是什么呢?


  我们在此所追问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其质朴性中加以经验的东西，在我们准备把存在“的”悬缺刻画为存在本身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它指出来了。我们说的是：存在本身并非孤立隔离地逗留于某个地方。存在本身向来应当与什么东西分离开来呢?并不是与居于存在之中的存在者分离开来，虽然存在保持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中。也不是与存在分离开来——作为这个存在，存在本身就“是”它（Es）自身。而毋宁说，在悬缺中本质性地现身的，乃是与诸如一个位置（Ort）的关联，悬缺要离开这个位置而成其所是，那就是：无蔽状态本身的悬缺。[31]这个位置乃是一个隐蔽之所（Bleibe），无蔽状态之悬缺本质上就保持在其中。但如果正是遮蔽状态保持在无蔽状态本身的悬缺中，那么，遮蔽状态的保持也就包含着它与同一个位置的本质性关联。


  无蔽状态本身的悬缺与遮蔽状态的保持出现在一个隐蔽之所中，对于两者的固有本质来说，这个隐蔽之所已经是一个寓所了。但无蔽状态的悬缺与遮蔽状态的保持并不是事后才来寻找一个寓所，而不如说，这个寓所是与它们一道作为到达（Ankunft）而出现的，而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到达而存在的。这种到达本身就是它们的寓所的到达。存在之为存在的位置场所（Ortschaft des Ortes）就是存在本身。


  然而，这个场所乃是人的本质。这个场所并不是作为主体的自为的人，只要他仅仅忙碌于他的人事，把自己看作芸芸存在者中间的一个，并且总是立即——如果存在特别地触动他——仅仅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来解释存在。不过，人即使在唯一地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来认识存在时也已经与存在相对待，就此而言，人就在与存在打交道。人置身于存在本身与人的关联中，因为人之为人是要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打交道的。由于存在把自己托庇于无蔽状态中[32]——而且只有这样它（Es）才是存在——，存在本身就与它的到达场所（作为其悬缺的寓所）一道发生出来了。这个所在（Wo）作为隐蔽之所的此（das Da der Bleibe）属于存在本身，“是”（ist）存在本身，因此被叫作此之在（Da-sein）。


  “人身上的此在”乃是归属于存在本身的本质，而人归属于这种本质，而且他必须成为这样一种存在。此之在关涉人。作为它的本质，此之在向来是他的，也即是他所归属的东西，但并不是他本身当作他的制作物来创造和推动的东西。人由于明确地进入其本质之中而成为本质性的。他置身于作为隐蔽场所（Ortschaft）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中，而存在从其真理而来就是作为这种无蔽状态而本质性地现身的。人置身于这种场所中。这意思是说：人在这个场所中是绽出的（ekstatisch），因为他处处时时都是根据存在本身与他的本质的关联（也即与存在本身之场所的关联）而如其所是的。


  作为与存在的关系，无论是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关系还是与存在本身的关系，在存在之场所的敞开域中的绽出的内立[33]就是思想的本质。如此这般地、亦即根据存在而被经验的思想的本质并不取决于一种与意志和情感的划界。所以，它也不能作为单纯理论性的行为而与实践行为脱离开来，并且被局限于它对于人之本质的根本影响上。[34]


  如果说我们在关于虚无主义的本质的沉思中已经谈到未被思考的东西，那么它始终是一种由存在之本质来规定的思想的未被思考的东西。思想被视为理智的活动。理智（Verstand）的要义是理解（Verständnis）。思想之本质乃是在其展开之可能性中的存在理解，而这种展开是必须由存在之本质来授予的。


  从其到达之寓所而来——它（Es）就是作为这种寓所——，存在本身以它的这种本质而与人相关涉。[35]作为这种为存在所关涉的东西，人乃是思想者。那种“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在其中，如此（So）或者别样（Anders）的本质可能性对思想显示出来——以某种方式寓于人的思想，但却是存在本身为依据的，后者作为本身可能隐匿自己，并且通过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中显示出来而隐匿自己。不过，因为那种思想可能性涉及到人的本质，所以，甚至它也以某种方式基于这种本质，而这种本质作为存在之场所又基于存在本身。[36]


  因此，人作为思想者可能守住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于是，思想就把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为形态的存在带向语言。这种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它并不拒斥存在本身，但它也并不依循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这种思想没有自发地响应存在之隐匿。


  然而，这种拒绝和响应的双重疏忽并不是一无所有的。而毋宁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光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而是它的悬缺不经意地被思想伪装和掩盖起来了。形而上学越是一味地确信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存在者中并且从存在者而来把自己确保为“存在之”真理，则它就越是确定地与存在之为存在断绝了关系。存在乃是由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所设定的存在者本身的条件，而且作为这种条件，它乃是其他价值中间的一种价值。


  通过形而上学思想（一种在价值中进行的思想）的方式，存在本身之悬缺特别地、但无法辨认地在其悬缺中被伪装起来，而同时，甚至这种伪装并不知道自己是这样一种伪装。存在本身的虚无在关于作为价值的存在的解说中得到确证；而这样一种确证也意味着：它本身把自己理解为对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全新肯定，也即把自己理解为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根据虚无主义的本质来思考，尼采的克服只不过是虚无主义的完成。在其中，虚无主义的完全本质比在任何其他形而上学基本立场那里都更清晰地向我们昭示出来。虚无主义的完全本质真正固有的东西乃是存在本身的悬缺。但只要这种悬缺在形而上学中发生，则这种本真之物就不会被允许作为本真之物。而不如说，这种悬缺本身恰恰在形而上学思想中被忽略了，而且形而上学甚至忽略了这种作为它自己的行为的忽略。通过这种忽略，悬缺就被移交给自己，而且是以隐蔽的方式。虚无主义的本真性恰恰通过它的发生而不是本真的东西。此话怎讲?虚无主义作为形而上学在它自身的非本真性中发生。不过，这种非本真性并不是本真性的一个缺失，而是本真性的完成，因为它就是存在本身的悬缺，因为对存在来说，要紧的是这种悬缺完全保持着它自身。虚无主义的本真性历史性地处于非本真性的形态中，这种非本真性完成了一种对悬缺的忽略，因为它甚至把这种忽略也忽略掉了，并且在所有这一切中，它由于完全地肯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没有、也不能参与到存在本身可能关涉的东西之中。虚无主义的完全本质乃是它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原始统一。[37][38]


  因此，如果虚无主义是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被经验并且被带向概念的，那么，形而上学思想就只能切中虚无主义的非本真性，而且也只是这样，即：这种非本真性并没有作为这样一种非本真性而被经验，而是根据形而上学的程式而得到说明的。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的忽略是以对存在之为价值的说明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被还原为价值的存在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一个条件，是从存在者中被推演出来的。


  虚无主义——即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对形而上学思想来说始终而且仅仅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一无所有的。形而上学因此就锁闭了自己通向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经验的道路。只要形而上学向来决定着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肯定或者否定，并且在那种根据其存在基础对存在者的相应说明中看到了这种肯定或者否定的开端和终结，那么，它就在无意间弄错了下面这一点，即：即便在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的优先地位中，存在本身就已经悬缺了，并且在悬缺之际把形而上学思想托付给它自己的那种本性——那就是：忽略这种悬缺本身而且也不参与这种悬缺。只要这种作为形而上学历史性地形成的思想按其本质来看归属于存在本身，只要这种思想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来思考，那么，虚无主义的非本真性也是由存在本身决定的。


  非本真的虚无主义乃是虚无主义之本质中的非本真性，恰恰是因为它完成了本真性。在虚无主义的本质统一性中出现的是一种区分。虚无主义的非本真性并没有从虚无主义的本质中掉落下来。这就表明：非本质（Unwesen）属于本质（Wesen）。人们或许会以为，上面已经显明的虚无主义中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关系是本质与非本质的普遍有效的关系的一个特殊情形，以至于前者可以被视为后者的一个例子。不过，所谓“非本质属于本质”，这个句子并不是一种关于一个本质的存在学的形式上普遍的陈述——这个本质在形而上学上被表象为“本质状态”、并且已经决定性显现为“理念”（idea）了。在作动词解的“本质”（Wesen）一词（verbum）中，这个句子就存在如何存在来思考存在本身。可是，存在是在它本身的悬缺方式中存在的，这种悬缺本身寓于一种忽略并且因此得到保证。然而，这种忽略本身却是按照存在之无蔽状态而在隐匿之物的遮蔽状态中本质性地现身的。因此之故，以忽略方式表象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思想就很少参与这种忽略，正如它不能经验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为存在本身所离弃的状态。


  如果我们以我们已经尝试过的方式来思考虚无主义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得根据存在本身把虚无主义思考为存在的历史。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历史而“存在”的。但是，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本质还没有显示出那些特征，即标志着人们通常以“虚无主义”这个流俗名称所指的东西的那些特征：贬低者和摧毁者、没落和沉沦。虚无主义的本质并不含有摧毁性意义上的否定性，这种摧毁性在人类思想态度中有其位置，而且游荡于人类行为中。虚无主义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人的事情，而倒是存在本身的事情；因此之故，它诚然也是人之本质的事情，而且唯在这个秩序上同时也才是人的一个事情——甚至也许不只是诸多事情中的一个。


  如果说在通常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切近表现范围内那种所谓的否定性并不属于虚无主义的本质，那么，这决不意味着：那些摧毁性现象的现实性应当被忽视、否认，或者应当被宣布为无关紧要的。而毋宁说，我们大有必要来追问一下：按其本质来看（而不只是按其因果作用联系来看），那些摧毁性现象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


  可是，如果我们并没有预先思量过虚无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没有追问过关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问题的悬缺是否一道限定了那些现象的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又如何会想要哪怕仅仅提出这样一些决定性的问题呢?是不是摧毁性的虚无主义的这种统治地位，以及那种对虚无主义之本质不加追问和不能追问的情况，说到底是从同一个共同根源中产生出来的?


  倘若情形如此，那么，如果人们以为虚无主义的本质要是不在那种否定性中就是某种积极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一种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意见了。因为积极肯定之物与它的对立面共有同一个区域。上升对沉沦、升起对没落、提升对贬低、构造对毁灭，所有这些都作为对立现象在存在者的区域里发挥作用。但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关涉到存在本身，更准确地讲，存在本身关涉到虚无主义的本质，因为存在本身已经进入历史中了，即存在本身在其中一无所有的历史。


  现在，尤其当我们已经充分思量了前面对虚无主义的解释，我们或许就会承认，上面举出的那些否定性现象并不直接属于虚无主义的本质，因为它们达不到那地方。不过，我们仍将坚持一点：在虚无主义的本质中必定有某种“否定性的东西”起着支配作用。要不然，这个名称，既然我们想把它当作有所命名的名称来认真对待，还能言说什么呢?我们前面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规定把全部重点都放在虚无主义中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区分上面。[39]非本真性的这个“非”（Un-）把这种否定性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确实如此。可是，什么叫“否定性的东西”呢?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乞灵于一个虽然流行、但其实粗笨不堪的观念么?莫非人们以为虚无主义中的非本真性是某种恶劣的、甚至凶恶的东西，与作为正确和美好东西的本真性相对立的东西?或者，人们把本真的虚无主义视为凶恶和恶劣的东西，而对于非本真的虚无主义，如果人们没有把它视为美好的东西的话，至少也是把它视为非凶恶的东西（das Nicht-Böse）了?


  这两种意见，即使忽略它们的仓促性，也是同样错误的。因为两者都是从外部来判断虚无主义之本质中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此外，对于它们所利用的判断标准，我们首先还不得不对它们的合适性作出决定。因为有一点现在应该已经清楚了：随着我们所提出的本质问题，我们是在存在本身的领域里活动，而对于这个领域，我们不再能够根据某个它物来加以说明和判断——假如我们所尝试的思想方式根本上还是充分的。[40]如果虚无主义之本质中的“非”（Un）表现出来，那么，我们也只能根据这种本质的统一性来思考之。这种统一性显示出一种通过这个“非”来显明的区分。但依然蔽而不显的问题是：是否这个“非”（Un）和“不”（Nicht）在这种区分中有其本质，或者，是否只有依据一种否定，“非”的否定性才能被传送到这种区分上面。


  但是，在虚无主义的本质统一性中为这种否定提供一个时机和依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直接得到解答。因此，我们只好满足于如下看法：在虚无主义的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某种差异化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与存在本身相关涉的。“非”首先并不仅仅基于一种否定及其否定性的东西。但如果在虚无主义的本质中，摧毁性意义上的否定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完全付诸阙如，那么，要把虚无主义当作某种所谓的完全摧毁性的东西来加以直接克服的意图，就在某种罕有的光亮显现出来了。当然，还更为稀罕的是这样一种意见：一种拒绝对本质性地被思考的虚无主义的直接克服的思想，必定会肯定虚无主义，即人们通常所见的虚无主义。


  什么叫“克服”（Überwindung）?克服意味着：把某物带到自己下面，并且同时把如此这般置于自身下面的东西带到自身后面，使之成为一个此后不再具有规定性力量的东西。即使克服并不以消除为标的，它也还是一种对……的冲击（Andringen gegen…）。


  想克服虚无主义，想克服现在在其本质中得到思考的虚无主义，这或许就意味着：人自发地与悬缺着的存在本身作斗争。可是，谁或者什么向来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对存在本身——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和以何种意图——作斗争，并且把它带到人的统治之下呢?一种对存在本身的克服不仅决不能得到完成，甚至做这样一种克服的尝试，或许就已经归咎于那种彻底改造人之本质的企图了。[41]因为这种本质的关键在于：存在本身，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哪怕是以悬缺的方式，都要求着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乃是存在为自己提供出来的寓所，为的是它自身作为无蔽状态之到达而进入这样一个寓所之中。[42][43]


  想克服存在本身，这或许就意味着：彻底改造人的本质。人们或许会这样来理解这种意图的不可能性，仿佛它是一种荒谬的思想行止，这种思想本身根据存在进行思考，又要对存在作斗争；仿佛这样一种意图是更为荒谬的，如果这里存在着等级之别的话，它比那种思想尝试，那种想在思想中（这种思想其实就是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否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思想尝试还更为荒谬。不过，在这里性命攸关的不光是：是否思想就自身来说在其本己的行为中自相矛盾，从而错失了它自己的一个基本规则，并且落入某种荒谬性之中。人类思想多么经常地陷入种种矛盾中，[44]但仍旧保持在它借以获得成功的轨道上。


  个中原因首先并不仅仅在于：思想在对存在本身的斗争中落入逻辑上不可能的东西之中，而倒是在于：思想在这样一种对存在本身的斗争中起身进入对存在本身的背弃之中，并且推动着对人的本质可能性的放弃。这样一种推动虽然有其荒谬性和逻辑上的不可能性，但或许会得到命运性的实现。


  关键也并不在于：在对存在本身之悬缺以及对存在本身的斗争尝试中，一个思想规则没有得到遵循；而是在于：存在本身没有被允许作为存在，相反地，它倒是被忽略掉了。然而，在这样一种忽略中，我们认识到了虚无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想直接对存在本身之悬缺作斗争，这意味着：并不把存在本身作为存在来关注。如此这般所意愿的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或许仅仅是一种向其本质的非本真性——后者伪装了它的本真性——的更恶劣的回退（Rückfall）。但如果这种克服根本没有直接对存在本身的悬缺作斗争，并且放弃以存在本身来衡量自己，却又与对这种悬缺的忽略作斗争，那又如何呢?这种以形而上学为形态的忽略乃是人类思想的作品。这种思想如何不应对它自己的耽搁，也即它没有思考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本身，进行斗争呢?


  大约没有人想否定这样一种努力的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必须首先得到经验。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人得经验这种忽略本身，也就是经验虚无主义之本质中的非本真性。可是，要不是预先已经为本真性所震动，也就是为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之悬缺所震动，人如何能够达到这种经验呢?


  同时，存在不光是以其无蔽状态抑制着自己，可以说为自己保持着这种无蔽状态，而不如说，按照存在本身与人之本质的本质性关联，存在本身同时也一道决定着下面这个事实，即：对存在的忽略是在人之思想中、并且通过这种思想而发生的。甚至于一种对这样一种忽略的克服，或许也只是间接地从人的角度发生出来的，也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本身预先直接地对人之本质提出苛求，要他首先把存在之为存在[45]的无蔽状态的悬缺（Ausbleiben）当作存在本身的一种到达（Ankunft）来加以经验，并且来思考如此被经验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虚无主义的本质当作存在本身的一种历史来加以关注，那么，一种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图就失效了——假如这种克服指的是人自发地向来使这种历史隶属于自己，并且把它逼入他的单纯意愿之中。如果人们以为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就是人类思想对存在之悬缺的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取代这样一种克服，只有一点是必需的，那就是：惟有为存在本身所激励的思想才直面在其悬缺本身之中的存在而进行思考。这样一种直面之思（Entgegendenken）[46][47]首先基于下面这种承认：存在本身自行隐匿，但作为这种隐匿，存在恰恰就是那种关联，即要求人之本质作为它的（存在的）到达之寓所的关联。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已经与这个寓所一道发生了。


  这种直面之思并不忽略存在之悬缺。但它也并没有试图掌握存在之悬缺并且把它排除掉。这种直面之思跟随存在进入其自行隐匿之中。但这种思想却是这样来跟随存在的，即：它让存在自身行进，而它自己则滞后着。那么，这种思想逗留于何处呢?不再在它作为以往的有所忽略的形而上学思想所逗留的地方。思想滞后着，因为它首先得实行决定性的返回步伐（Schritt zurück）——从那种忽略中返回。但返回到何处呢?无非是进入那个领域，即久已由存在本身赋予给思想的那个领域——诚然，这个领域是以人之本质的隐蔽形态而被赋予给思想的。


  这种思想不是急匆匆进入一种总是过于短视的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而是在为虚无主义的本质所震动之后，逗留于悬缺之到达中，并且等待它的到达，以便首先学会如何去思考存在之悬缺——在它从其自身而来可能是的那个东西中的存在之悬缺。在悬缺之为悬缺中隐藏着存在之无蔽状态，而且后者就是存在本身的本质性现身。但是，只要存在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而存在，则存在仍然已经向人之本质有所招呼和要求了。存在本身在人之本质中已经有所道出，并且已经有所暗示，因为它把自己扣留和储存在它的本质的无蔽状态之中。


  如此这般有所招呼、但在悬缺中自身扣留着的存在，乃是它自身的允诺（Versprechen）。直面在其悬缺中的存在本身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说：领悟到这样一种允诺——存在本身就作为这种允诺而“存在”。但它是通过悬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存在本身是一无所有的。这种历史，即虚无主义的本质，乃是存在本身的命运。从其本质并且着眼于其本真性来看，虚无主义就是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的允诺，而且存在作为这种允诺恰恰遮蔽自身，同时在悬缺中促动对它自己的忽略。


  如果说这种本真性同时要根据非本真性来思考，那么，虚无主义的本质究竟何在呢?虚无主义之本质中的非本真性乃是那种忽略的历史，也即允诺之遮蔽的历史。但假如存在本身把自己储存在它自己的悬缺中，那么，对这种悬缺之忽略的历史恰恰就是存在本身的那种自行储存（Sichsparen）的保存。


  虚无主义之非本真性的本质要素并不是什么有缺陷的和卑微的东西。本质中的非本质的本质性现身（das Wesende des Unwesens im Wesen）并不是什么否定性的东西。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忽略的历史乃是对那种允诺的保存的历史，而且，这样一种保存始终在它所是的东西中隐蔽自身。它之所以隐蔽自身，是因为它是由存在本身的自身遮蔽着的隐匿引发的，并且是从存在本身而来、与其如此这般有所保存的本质一道发生的。


  按其本质来看有所保存地遮蔽着、同时在它这种本质中保持自身遮蔽并且因此完全遮蔽着、但仍然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的东西，本身乃是我们所谓的神秘（Geheimnis）。在虚无主义之本质的非本真性中发生的是允诺之神秘，存在就是作为这种允诺而成为它自身的，因为它作为这样一个东西把自己储存起来。这种神秘的历史，在其历史中的神秘本身，乃是那种对存在之悬缺的忽略的历史的本质。在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思想中对存在本身的忽略，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的历史。这种历史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本质就在于：它乃是存在本身的允诺之神秘的历史。[48]这种根据在其历史中的存在本身来思考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乃是虚无主义之非本质的本质要素，后者归属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统一性。因此，与虚无主义的本质相似，我们既不能否定地、也不能肯定地来估计形而上学的本质。但现在，如果一种对虚无主义的直接克服的计划仓促赶向虚无主义之本质，那么，甚至克服形而上学的意图也完全无效了，除非关于形而上学之克服的谈论包含着这样一种意义，后者既不指向一种对形而上学的贬降也不指向一种对形而上学的消除。


  只要在我们所尝试的方式中，形而上学是在存在历史意义上被思考的，那么，形而上学就首先获得了它的本质。形而上学的本质始终对形而上学本身隐匿起来，而且是依照它本己的本质隐匿起来的。每一个关于形而上学的概念都为形而上学对它自己的本质来源的封锁出了力。从存在历史上看，“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始终只是说：放弃对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解释。思想通过实行返回步伐，从对存在的忽略返回到存在之悬缺，从而摈弃了单纯的“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在返回步伐中，思想已经上了路，直面在其自行隐匿中的存在本身而进行思考；而这种自行隐匿作为存在的自行隐匿，仍然是一种存在方式——即一种到达。由于思想直面存在本身而进行思考，它就不再忽略存在，而是让存在进入：让存在进入到存在本身所是的首先自行掩蔽着的存在之无蔽状态之中。


  我们起先已经指出，在形而上学中存在本身一直未被思考。而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更为清晰地表明，在这种“一直未被思考”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作为这种“一直未被思考”本身发生出来了。那就是在其悬缺中的存在本身的历史。形而上学属于这种历史。在其本质中，形而上学首先从其存在历史的渊源而来接近思想。形而上学是虚无主义之本质中的非本真性，并且在一种与虚无主义之本真性的本质统一性中发生出来。


  直到现在，我们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中还可以听出某种不谐和音，即摧毁意义上的否定性。直到现在，形而上学还被视为一个至高领域，最深刻的东西就在其中得到思考。也许，“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中的那个不谐和音，但也包括形而上学的这种显赫声望，是一个真正的、在某种意义上必然的假相。这个假象是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克服不了这种假象。


  对存在历史性的思想来说，它也是不可克服的吗?“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中的那个不谐和音假象或许指示着一种更深刻的音调，后者可能并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而是从另一个领域而来发出音调的。[49]形而上学之本质比形而上学本身伸展得更为深远，而且伸展到这样一个深度，这个深度属于另一个领域，以至于它不再与某个高度相匹配了。


  按本质来看，虚无主义乃是那种允诺的历史，存在本身就作为这种允诺而储存于某种神秘中，这种神秘本身是历史性的，从那种以形而上学为形态的历史而来保存着存在之无蔽状态。虚无主义的这种本质的整体，就其作为存在历史进入人之本质中取得寓所而言，给予思想以一切有待思的东西。如此这般作为有待思者而被给予思想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谜团（Rätsel）。


  存在，作为神秘之历史的它的无蔽状态的允诺，本身就是谜团。存在乃是从其本质而来唯一地给予这种有待思的本质的东西。它（Es）（即存在）给予思想以养料（zu denken gibt），而且不是偶尔地在某个角度，而是始终按照每一个角度，因为本质上，它（即存在）把思想交付给它的本质，[50]——这乃是存在本身的一个特征。存在本身就是谜团。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这里还可以作这样一种比较的话，存在是非理性的东西，一切理性的东西对它都不起作用，从而陷于思想之无能中。相反地，存在作为给予思想以养料（即有待思的东西）的东西，也是唯一者（das Einzige），后者从自身而来并且为自身提出要求，要求成为有待思的东西；它作为这种东西“是”这个要求（Anspruch）本身。面对存在本身，据说在非理性与理性之间运进行的有失身份的捉迷藏游戏就在其无思想状态中破灭了。


  可是，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本质难道不就是某种狂热思想的单纯产物，即一种浪漫哲学为逃避真正的现实性而遁入其中的狂热思想的单纯产物么?现实的虚无主义到处传布纷乱和错乱，怂恿犯罪，煽动绝望情绪。与现实的虚无主义的这种唯一地起作用的现实性相对立，上面这样构想出来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鉴于对一切存在者的现实的虚无化[51]——它以其到处蔓延的暴力差不多已经使任何一种抵抗变得徒劳——，我们所思考的那种存在之虚无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几乎无需进一步详细描绘现实的虚无主义的正在传布的暴力；对于这种虚无主义，我们即使在没有一个与现实相疏离的本质定义的情况下也能充分地亲身加以经验。此外，尼采的经验，尽管他的解释有种种片面性，但也已经十分有力地切中了“现实的”虚无主义，以至于与之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尝试的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规定就显得虚而不实，更不消说它的无用性了。因为，如果一切神性的、人类的、物性的和自然的持存物都岌岌可危了，那么，谁还能去操心诸如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忽略之类的事情呢?——假如这件事发生了，而且不只是一种绝望的抽象的逃避。


  但是，倘若至少有一种联系，一种在现实的或者甚至只是由尼采所经验的虚无主义与这里所思考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可见了，那么，对于这种虚无主义本质，我们就可以取消掉它的完全非现实性的明显假象。这个假象看起来比这个本质的公认谜团性质还要大一些。


  问题依旧——其实还是首次出现的问题：是否存在的“本质”向来起于存在者?是否存在者作为现实之物在其所有活动中能够规定现实性，即存在?或者，是否来自存在本身的作用已然引发了一切现实之物?


  莫非尼采所经验和思考的东西，即最高价值之贬黜的历史，是独立存在的吗?在这种历史中本质性地展现出来的，不就是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本质吗?尼采的形而上学把存在解说为一种价值，这乃是对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本身的悬缺的有作用的和现实的忽略。在这种对作为价值的存在的解说中表达出来的，乃是虚无主义之本质中发生着的非本真性；后者并不认识自己，而只是在一种与虚无主义之本真性的本质统一性中存在。如果尼采真正经验到了最高价值之贬黜的历史，那么，如此这般被经验的东西连同经验本身，就都是对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之悬缺的现实的忽略。


  这种忽略作为现实的历史而存在，并且作为这种历史在虚无主义的非本真性与本真性的本质统一性中发生出来。这种历史除“本质”（Wesen）之外一无所有。它是这种“本质”本身而且只是这种“本质”。


  对他的虚无主义解说——“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尼采补充了一个说明：“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解答”（《强力意志》，第2条）。[52]


  让我们更准确地着眼于它问及和追问的东西来思量一下这里提出的“为何之故?”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问及存在者为何而存在。作为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它追问那个存在者，后者或许是什么存在和如此存在的根据。为什么关于最高价值的问题包含着关于至高者的问题呢?所缺失的只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吗?或者，缺失的是这个问题本身，作为它所是的问题?它在追问中缺失，是因为它在追问存在者的存在根据之际没有追问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忽略了存在本身。这个问题已经作为问题——不只是因为它没有得到解答——而被错过了：这个有所错失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错误，尽管在其中发生了某种不正确的东西。这个问题错失了自己。它把自己置于无望之境，一切仅仅可能的答案自始就过于短促地陷入其中了。


  但是，正如尼采所断定的那样，真正缺失的是关于“为何之故?”的答案，而且根据存在者整体来看，这个答案在它依然被给出的地方还是无效的；这一切是这样以及如其所是的那样，都是别有意味的。这个问题还控制着所有追问，甚至在它没有答案时亦然。然而，这个问题的唯一现实的支配地位无非是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现实忽略。


  从这样一个视野来思考，虚无主义的本质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吗?或者，存在本身之历史的这样一种本质性展现是这个事件，一切历史现在赖以发生出来的这个事件吗?历史学，甚至具有雅各布·布克哈特档次和远见的历史学，[53]对所有这一切一无所知，也只能是一无所知的——这一点是不是充分证明了虚无主义的这个本质并不“存在”呢?


  如果尼采的形而上学不只是根据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存在者把存在解说为一种价值，如果尼采甚至把强力意志思考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并且把后者当作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来理解和要求，那么，在这样一种克服意愿中，就表达出形而上学对虚无主义之非本真性的极端牵连关系，而且，这种牵连关系对自己封锁了它本己的本质，因而以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为形式，首先把虚无主义置入它被扯开的非本质的作用之中。


  这种假定的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首先确立了一种无条件的忽略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一种为了以具有价值设定作用的强力意志为形式的存在者之故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无条件忽略的支配地位。通过它的隐匿（这种隐匿仍然是与存在者的关联，而“存在”就是作为这种隐匿显现出来的），存在本身就把自己释放到强力意志之中；作为强力意志，存在者似乎先于并且高于一切存在而起支配作用。在从其真理性方面被隐蔽起来的存在的这样一种支配作用和闪现作用中，存在之悬缺本质性展现出来，其方式是：它允许对它本身的极端忽略，并且因此助长了纯粹现实之物——人们多有标举的实在性——的涌逼；这种现实之物摆出存在之物的样子，因为它同时自以为是那种决断的尺度，可以用来决定：只有起作用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和印象，被体验的东西和表达，功用和成功——才应当被视为存在者。


  在表面看来自为地显现出来的虚无主义之非本真性的这样一种极端形态中，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的本质统一性得到了本质性展现。假定强力意志在存在者整体中的无条件显现并非一无所有，那么，在这种显现中隐蔽地起支配作用的存在历史性的虚无主义的本质，是某种仅仅构想出来的东西，甚或幻想的东西吗?[54]


  如果我们竟要谈论这种幻想，那么，难道这种幻想不是更多地在于：我们沉湎于一种习惯，把那种本质上没有得到经验的虚无主义的后果的那些孤立地被把握的和消极地被解说的现象视为唯一现实之物，并且把这种现实之物的本质性现身当作耳边风，仿佛它是一无所有的虚无?倘若这种真正幻想的看法，充满美好的信仰和秩序意志，是一种类似于虚无主义的看法，误以为自己已经不受虚无主义的触动或者已经解除了虚无主义的影响，那又会怎样呢?


  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本质并非只是某种构想产物，也不是无根无据地漂浮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上的。毋宁说，被人们视为“现实之物”的东西，仅仅是根据存在本身的本质历史而存在的。


  诚然，在虚无主义的本质统一性中起支配作用的非本真性与本真性的区分或许会分化为非本真性对本真性的极端抛弃。这样的话，按其自身的意义，虚无主义本身的本质统一性就必定会遮蔽于极端之物中。它必定会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它往往被视为存在本身）的无蔽状态范围内像一无所有的虚无那样烟消云散。进而，必定会形成这样一个假相，仿佛存在本身实际上就是一无所有的——如果根本上还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思想的话。


  如果谁来思量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话，那么，谁不会猜断存在本身有能力达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如果他有所思考，那么，谁能避免为存在的这种极端隐匿所触动，从而猜度到在这种隐匿中有存在的一种要求（存在本身就作为这样一种要求），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关涉的存在之要求（Zumutung des Seins）呢?这种本质并不是什么人性的东西。它是存在之到达的寓所，存在正是作为这种到达给予自己那个寓所，并且进入其中，以至于——恰恰作为后果——“它给出存在”（Es gibt das Sein）。[55]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性本质作为神秘之历史发生出来，而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作为这种神秘而发生的。


  虚无主义的本质对思想来说乃是一个谜团。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承认。但这种承认并不是事后追加地、自发地准予它事先能够自为地构造起来的某种东西。这种承认只是把自己置入内立状态（Inständigkeit）之中，也就是把自己置入那种在自身隐蔽的存在之真理中间的有所期待的内立（Innestehen）中。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内立状态，人作为思想者才能逗留于它的本质中。


  如果思想准备去思想，那么，它就已经置身于对存在历史之谜团的承认中了。因为一旦思想进行思想，存在就已经把自己交给思想去思考了。这种原初要求的方式乃是在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无蔽者中的存在之无蔽状态的悬缺。


  长期以来，思想没有关注这一点。这就使思想不能去经验：通常所谓的虚无主义诸现象已经被存在之释放过程（Loslassung des Seins）激发起来了，这种释放过程通过形而上学使存在之无蔽状态的悬缺蒙受忽略，而形而上学同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阻止了自行遮蔽的存在的到达。只要虚无主义现象来自存在之释放过程，则这些现象就是由存在者本身之优先地位引发的，并且推动了存在者对存在本身的抛弃。


  在存在本身之悬缺的这样一种发生中，人已经被抛入存在者从自行隐匿着的存在之真理中释放出来的过程中了。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进行表象之际，人沉湎于存在者，结果是，由于沉迷于存在者，他就从存在者出发把自身树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后者通过表象和制造强行占有作为对象之物的存在者。在存在者中间，人从自身而来把自己的本质设置为针对存在者和为了存在者的可靠性。人通过一种在有计划的持存保障意义上对一切存在者的完全安排，来寻求这种在存在者中的可靠性；人在可靠性的正确之物中的设置应当以此方式来完成。


  对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对象化乃基于人进入其意志的独有的自身意愿之中的起立（Aufstand）。这种对象化乃是人借以把自己的本质在主体性中制订出来的那个过程的存在历史性本质。依照这种主体性，人把自身和被他当作世界表象出来的东西在由主体性支撑的主体—客体关系中设置起来。一切超越者（Transzendenz），[56]无论是存在学的还是神学的超越者，都是相关于主体—客体关系而被表象的。通过向主体性的起立，甚至神学的超越者，从而也即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人们称之为“存在”，这已足以表明其特性——就进入到一种客体性之中，也就是进入伦理—实践信仰的主体性的客体性之中。人是把这种超越者当作它的宗教主体性的“天命”（Vorsehung）来加以严肃对待，或者只是把它当作他的自我中心的主体性的意志的托词，都丝毫不影响人类本质的这种形而上学基本态度的本质。


  上述两种就本身来看相互矛盾的关于天命的意见相互并存地同时流行。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奇，因为两者都源起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同一个根源。作为形而上学，它们自始就让存在本身的真理处于未被思考的状态。但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它们却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变成表象和预先设定的对象性。把存在预先设定为一种由强力意志所设立起来的价值，这只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最后一步；而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存在作为意志显现出来。


  可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历史，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的历史，乃是存在本身的历史。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乃是对存在本身的锁闭，[57]存在本身在其真理的悬缺中引发了对这种悬缺的忽略。但人的本质以隐蔽的方式成为归属于存在本身的在其到达中的存在之寓所；这种到达越是本质性地以存在之隐匿为形态得到保存，人的本质就越是被忽略了。面对其本己的与存在本身一起逗留于隐匿中的本质，人变得不可靠了，又经验不到这种不可靠性的来源和本质。相反，人倒是在他自己的可靠性中寻求第一性的真实之物和持存之物。因此之故，人力求他自己能操办的他在存在者中间的自身确保；而存在者总是着眼于它们借助于新的和越来越可信赖的确保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东西而得到通盘探究的。由此就显露出以下事实：在一切存在者中间，人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置入不可靠性中了。这就让我们猜断，人，特别是那个在与他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中的人，已经最有可能被置入危险游戏中了。这样一来，就渐渐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可能会如此这般本质性地现身，即它把一切都置入危险游戏中，而它本身就是这种“世界游戏”。[58]


  在尼采致力于他计划中的主要著作那几年里，他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思想总结在下面这首诗中。此诗属于《放荡公子之歌》系列，后者作为《快乐的科学》一书第二版的“附录”发表于1887年（《全集》第五卷，第349页）：


  
    致歌德


    永不消逝者


    只是你的比喻！


    上帝这个诱惑者，


    是诗人的骗局……


    


    转动着的世界之轮


    掠过一个个目标：


    怀恨者称之为灾难，


    傻瓜称之为游戏。


    


    支配性的世界游戏


    混合着存在与假相——


    这种永恒的愚弄


    把我们卷入其中！……[59]

  


  对此诗我们不拟做相应的详细阐释，否则就不免重复我们先前已经讲过的内容了。我们只需作如下提示。


  诗的最后一节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尼采根据强力意志把“世界游戏”思考为“支配性的”。强力意志把“存在”设定为它的持存保障的条件。与“存在”一体地，强力意志同时也把“假相”（艺术）设定为它提高的条件。存在与假相两者被相互混合在一起。但这个混合者，即强力意志存在的方式，在诗中被称为“永恒的愚弄”、“支配性的世界之轮”。这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后者并不设定永不消逝的目标，而只是“掠过一个个目标”。


  只要人存在，他就是一个强力意志的形态。他被世界之轮的混合强力“卷入”生成着的存在者整体之中。


  在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强力意志思想的形而上学领域里，对人与“存在”的关联的规定来说，只还有一种言说的可能性：


  
    这种永恒的愚弄


    把我们卷入其中！……

  


  对于世界游戏的游戏特征，尼采的形而上学对之作了一种它唯一能做的思考：根据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统一性。倘若没有着眼于这种统一性，则关于世界游戏的谈论就还是空洞的说法。不过，对尼采来说，这却是一种富有思想的说法，本身就属于他的形而上学的语言。


  强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统一性依据于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共属一体性，[60]而这两者的区分从它们的本质来源来看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强力意志与永恒轮回的统一性说的是：强力意志实际上就是求意志的意志，在这种规定中，主体性（Subiectität）的形而上学达到了它的展开（即完成）的顶峰。“世界游戏”这个形而上学概念命名的是一种存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即与歌德所经验的“自然”、赫拉克利特所经验的κ όσμος［宇宙、世界］（参看残篇第三十）的亲缘关系。[61]


  在形而上学地被思考的世界游戏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支配作用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时而把自身揭示为强力意志，时而又遮蔽自身。无论在哪里，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都被带入一种无蔽状态之中，后者让存在者显现为靠自身设置自身和把自身带到自身面前来的东西。这就是主体性（Subiectität）的基本特征。作为主体性的存在者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忽略存在本身之真理，因为主体性基于它特有的保障意志把存在者之真理设定为确信。主体性并不是人的一个制作物，而不如说，人把自身确保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依照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因为它意愿自身为自我主体和我们主体（Ich- und Wir-Subjekt），把自身对自身表象出来，并且因此把自身投置给自己。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主体性的方式而存在，人据此就在存在者中间搜索和察看对自身的可靠性的确保的所有道路，这一点往往只是证明了：存在本身在其悬缺之历史中与其无蔽状态一起抑制自己。存在本身就作为这样一种抑制而本质性地现身。但存在本身的这个本质并不是在存在者之后和存在者之上发生的，而不如说——如果在这里可以有这样一种关系的观念——是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之前发生的。因此之故，甚至通常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所谓现实性也滞后于它的本质。我们几百年来已经对形而上学习以为常的思想还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但这一事实决不是一个支持相反意见的证据。根本上，我们这里应当追问的或许是：思想的证据——无论它们可能具有何种方式——是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或者，本质性的东西是不是存在的暗示（Winke des Seins）。


  可是，我们如何能对这些暗示感到确信呢?这当儿，这个听起来如此严肃而沉稳的问题却起于一个要求，一个依然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领域的要求。这并不是说，这个要求可以被忽视。而毋宁说，有必要来追问一下：这种对确信标准的呼声是否已经思考了它在其中可以发声的那个区域所包含的一切。


  虚无主义的本质性展现乃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在悬缺中，存在在其无蔽状态中允诺自己。这种悬缺把自身托付给在历史之神秘中对存在本身的忽略；而形而上学就是作为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中使存在之真理保持遮蔽。作为存在之真理的允诺，存在与其本己的本质一道自行抑制。基于这种自行抑制，对悬缺之忽略的准许（Zulassen）发生出来。从隐匿的各个遥远距离而来（此种隐匿遮蔽于相应的形而上学时代中），这样一种自行抑制作为存在本身的ἐποχή［悬搁］向来规定着存在历史的各个时代。[62][63]


  但是，如果存在本身进入其最遥远的扣留之中而自行隐匿，那么，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作为“存在”的唯一标准被释放出来之后，就起身进入它的统治地位的整体之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显现为强力意志，在其中，作为意志的存在完成它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如此明确地忽略存在本身，以至于它在价值之思中被掩盖起来，而且能够使价值之思本身几乎不再知道自己是形而上学，不再作为形而上学而起作用。由于形而上学漂浮在它的忽略的漩涡中，这种忽略——它认识不到自己是这样一种东西——就被设置为以持存保障为形态的存在者之真理，并且完成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对存在之真理的封锁。不过，依照形而上学对自身的盲目性，这种封锁却表现为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摆脱（参看《偶像的黄昏》，“‘真实世界’如何终于变成寓言”；《全集》，第八卷，第82-83页）。[64]


  如此这般地，虚无主义的非本真性就获得了无条件的统治地位；而在这种统治地位的背后，本真性和——与本真性以及它与非本真性的关联一道——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在不可通达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中消失了。在这个存在历史的时代里，虚无主义的非本真性的统治地位的各种后果得以发挥效力，而且只有它们才能发挥效力——但决不是作为后果，而是作为虚无主义本身。因此，虚无主义就仅仅显示出摧毁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在形而上学的光亮中得到经验、推动，或者受到抵抗的。


  反形而上学和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也包括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捍卫，乃是长久以来发生着的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忽略的一个唯一活动。


  围绕虚无主义的斗争，支持和反对虚无主义的斗争，是在一个已经由虚无主义之非本质的统治地位所划定的区域里完成的。这种斗争决定不了什么。它只是确定了虚无主义之非本真性的统治地位。甚至当它自以为站在对立面时，这种斗争根本上也都是虚无主义的——在这个词通常的摧毁性意义上。


  想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志错认了自己，因为它把自己排除在虚无主义之本质的敞开状态之外，即作为存在之悬缺的历史的虚无主义之本质的敞开状态之外，而又不能认识到它自己的行为。在形而上学范围之内根本就不可能克服虚无主义，哪怕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对这样一回事情的错误认识或许会进行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人们立即把对这种可能性的否定看作一种对虚无主义的肯定，或者，甚至把它看作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堕落过程的无关痛痒的袖手旁观。


  因为存在之悬缺乃是存在之历史，从而是真正地存在着的历史，所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尤其是在虚无主义之非本质的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就落入非历史性的东西（das Ungeschichtliche）中了。这方面的标志乃是历史学（Historie）的出现。历史学要求成为关于历史的决定性观念。它把历史看作过去之物，并且把过去之物的形成当作一种可通过因果关系来证明的效果联系来说明。如此这般通过叙事和说明而被对象化的过去之物显现于那个当前（Gegenwart）的视野内，这个当前总在实行着对象化，而且充其量会把自己解释为过去发生事件的产物。至于什么是事实和事实性，究竟何种存在者具有过去之物的形式，人们自以为是知道的，因为历史学的对象化总是知道如何端出某种事实材料，并且如何把它置入一种通俗易懂的、特别“与当代相关的”明见状态（Einsichtigkeit）之中。


  历史学上的处境普遍被分解了；因为它是那种对存在者的掌握的出发点和目标，这种对存在者的掌握就是对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和关系的确保。历史学有意或者无意地效力于要在存在者中根据一种可综览的秩序把自身建立起来的人类文化的意志。无论是力求通常所谓的虚无主义及其行动的意志，还是力求克服虚无主义的意志，都活动于对在历史学上被分析的精神和世界历史性的处境的历史学计算中。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偶尔也予以追问，但始终只是“也”予以追问而已，因此是时而事后追加地，时而附带地问一问，而且总是这样，仿佛历史学关于历史的表象能够通过充分广大的普遍化提供出对历史之本质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当哲学承担起这种追问并且试图端出一种关于历史事件的存在学时，这种追问依然持留于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解释中。


  作为存在的历史，根本上来自存在本身之本质的作为存在的历史，还是未被思考的。因此之故，人对于他的境况的任何历史学上的沉思，就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沉思，从而本身都属于那种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本质性忽略。这种历史学沉思偶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启蒙——如果不说是挽救——在自我完成的虚无主义之非本质时代里被置入危险游戏中的人。如果我们要测度这样一种沉思的影响范围，那我们就有必要来思考一下历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


  在此期间，按照时代的呼声和要求，历史学的有效实行已经从专门科学过渡到新闻行业了。若正确地、而非贬义地来理解，“新闻行业”这个名称指的是对我们这个正在发端的时代的日常状态的形而上学保障和设置，后者是以可靠的、也即尽可能快速而可信赖地工作的历史学为形态的，通过这种历史学，人人都将获得随时可利用的日子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 des Tages）。它同时也反映着对存在者整体的正在自我完成的对象化过程。


  因为对一切存在者的无条件的和完全的对象化的时代始于正在自我完成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而后者掩盖了存在之真理的极端隐匿，使之变得不可认识，从而是与这种极端隐匿相符合的。在这种对象化中，人本身以及一切人类文化因素都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持存物，后者通过心理学的清算而被整合到求意志的意志的工作进程中，尽管某些人把这个过程视为自由的，而另一些人把它解说为一个纯粹机械的过程。两者都错认了隐蔽的存在历史性的本质，也即虚无主义的本质——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讲，这个本质始终还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条件的对象化过程中，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的人类被置于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之后；甚至这一事实也不是由于一种也许属于唯物主义的偏爱，即认为物质和力比人类精神优先的看法。这一事实植根于对象化本身的无条件的东西之中，这种对象化必定把一切无论何种方式的持存物都占为己有，并且必须确保这种占有物。


  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条件的对象化来自正在自我完成的主体性的统治地位。这种主体性是从那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极端释放（Loslassung）中成其本质的；这种极端释放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释放到对存在本身的忽略（Auslassung）中；以此方式，存在本身就拒绝它的悬缺，把其推拒到最遥远处，并且作为这样一种拒绝把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为形态的存在派送出去——作为在那种对存在者的全面确保中的存在之完全遮蔽状态的命运。


  在其历史性方面遮蔽着的历史还要在历史学意义上——这始终就是说：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得到解释，也许还要根据各各不同的、甚至必然对立的立场而得到解释。对一切安排活动的目标的设定，对人性价值的估计，向来是根据价值之思的立场为自己设置一个公共状态（Öffentlichkeit），并且使这个公共状态得以实现。


  正如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作为存在者的真理变成了一种价值，同样地，在这种对真理之本质的解释的本质秩序中，那种被称为公共状态的无蔽状态也变成为强力意志之持存保障的一种必然价值了。两下都是对必须被视为存在者和非存在者的东西的形而上学的或者——在此是同一回事——反形而上学的解释。但如此这般被对象化了的存在者却不是存在（ist）的东西。


  存在的东西乃是发生之物。发生之物已经发生了。这意思并不是说，它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的东西只是那个东西，后者已经把自己聚集到存在之本质中了，是已经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das Ge-Wesen），存在本身的到达正是从这个东西而来、并且作为这个东西而存在的——即使是以悬缺着的自行隐匿为形态。这种到达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保持在其无蔽状态中，并且把无蔽状态交给存在者，使之成为未被思考的存在者之存在。发生的东西乃是存在之历史，是作为悬缺之历史的存在。这种悬缺归于人之本质，尤其是因为我们时代的人既认识不到、也已经不能实行这样一种承认，即：他的本质已经向他扣留起来了。存在之悬缺以如下方式向人之本质走来，即：人在他与存在的关联中无意地避开存在，因为他只是从存在者出发来理解存在，并且想要知道每一个关于如此这般被理解的“存在”的问题。


  倘若人对他的存在历史性的本质的承认已经发生了，那他就必定能够经验虚无主义的本质了。这样一种经验会让人思考：通常所了解的虚无主义乃是根据虚无主义之本质的非本质（Unwesen）的完成了的统治地位而成其本身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这样一个本质来源表明：虚无主义是不能被克服的。不过，它之所以是不能被克服的，并不是因为它是不可克服的，而是因为一切克服愿意（Überwinden-wollen）对它的本质来说都是不合适的。


  人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历史性关系只能基于以下事实：人的思想致力于直面存在本身之悬缺而进行思考。[65]这种存在历史性的思想使人去直面虚无主义的本质；与之相反，一切克服意愿虽然把虚无主义推到我们身后，但只是到这样一个地步，即：在以形而上学方式得到规定的经验的依然占据支配地位的视域中，虚无主义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周围升起，从其强力方面看还更凶恶地在我们周围升起，迷惑我们的心思。


  存在历史性的思想让存在进入人的本质空间中而到达。因为这个本质区域乃是一个寓所，即存在之为存在本身借以发生的一个寓所，所以，上面这句话说的就是：这种存在历史性的思想让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而本质性地现身。这种思想实行返回步伐，要从形而上学的表象中返回。[66]存在自行澄明为它的无蔽状态的拒绝的自行抑制的到达。[67]以“澄明”、“到达”、“自行抑制”、“拒绝”、“解蔽”、“遮蔽”等词语[68]所命名的东西，乃是同一个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即：存在。[69]


  不过，在返回步伐中，“存在”这个名称同时丧失了它的命名力量，[70]因为它总还不知不觉地言说着“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它们是这样一些规定，存在的本质性现身（das Wesende）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附加物添加到这些规定性上面。另一方面，着眼于传统来思考存在之为存在的尝试必须进行得彻底，方能经验到存在是否以及为何不再能被规定为“存在”了。这个界限并没有使思想幻灭，而倒是使思想发生转变，而且使之进入那个本质之中，那个已经预先由存在之真理的扣留（Vorenthalt）规定了的本质之中。


  如果形而上学思想采取返回步伐，那它就得准备把人的本质空间开放出来。不过，这样一种开放是由存在本身引发的，旨在使我们直面存在之悬缺的到达而进行思考。这种返回步伐并没有把形而上学撇在一边。而不如说，在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经验范围内，这种思想现在才得以面对和围绕形而上学的本质。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渊源还是有待思的东西。因此，形而上学的本质作为存在历史之神秘得到了保存。


  存在的悬缺乃是存在本身的隐匿，即在与其无蔽状态一道的自行抑制中的隐匿；存在在其拒绝着的自行遮蔽中允诺这种无蔽状态。于是，存在就作为在隐匿中的允诺（Versprechen）而本质性地现身。不过，这种隐匿仍旧是一种关联，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关联而让它的寓所达到自己的，也即取得这个寓所的。[71]作为这种关联，存在即使在它的无蔽状态的悬缺中也决不放弃这种无蔽状态，后者在自行抑制中只是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而被释放出来。作为这样一种决不放弃其寓所的到达，存在乃是不放弃者。[72]这样一来，存在就是强制性的（nötigend）。存在以此方式本质性地现身，因为它作为无蔽状态之到达需求（be-nötigt）这种无蔽状态本身——不是作为某个异己之物，而是作为存在。存在需要一个寓所。在需求一个寓所之际，存在就对这个寓所提出要求。


  存在在双重统一的意义上是强制性的：它既是不放弃者，又是与寓所相关的需要者（das Brauchende），作为被需要者的人所属的那个本质就作为这个寓所而本质性地现身。这个双重的强制者被叫作急需。在其无蔽状态的悬缺的到达中，存在本身乃是急需。[73]


  但这种急需在悬缺中掩蔽自身，而同时，这种悬缺通过在形而上学历史中对存在之真理的忽略而被掩盖起来了。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范围内（形而上学历史把这种无蔽状态规定为基本事件），存在之急需并没有显露出来。存在者存在，并且唤起一个假象，仿佛存在是没有急需的。


  可是，作为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而设置起来的无急需状态却把存在本身带入其急需的极端境地之中。这种急需不仅仅是急迫者，即一种无休止的要求，这种要求把寓所当作到达之无蔽状态来使用、也即让它作为存在之真理而成其本质，由此来占有一个寓所。在存在之无蔽状态的悬缺中，存在之需要（Brauchen）的不放弃特性行之甚远，以至于存在之寓所（即人的本质）被忽略掉了；人受到自己的本质有可能被消灭掉的危险，而存在本身在对其寓所的需要中遭受到危险。由于如此深远地行入悬缺之中，存在就委身于那种危险，即：急需——存在就是作为这种急需而急迫地成其本质的——对历史性的人来说决不成为它所是的急需。在其极端境地，存在之急需变成为无急需状态之急需（die Not der Notlosigkeit）。存在在其真理中保持为对寓所的不间断需要的双重急迫的急需；存在的本身依然被掩蔽的无急迫状态的支配地位，无非就是虚无主义本质中完全被展开出来的非本质的无条件优势地位。


  然而，作为被掩蔽的和极端的存在之急需，无急需状态恰恰在存在者之晦蔽化的时代里流行，在人类文化的纷乱、暴力、绝望的时代里，在意愿错乱和昏聩无能的时代里流行。无边的痛苦和无度的悲哀既公开又隐蔽地表明：世界状况普遍地乃是一种充满急需的状况。而从其历史的根基上看，它仍然是无急需的（notlos）。不过，在存在历史上，这却是它最高的、同时也是最隐蔽的急需。因为，这是存在本身的急需。


  但这种急需本身如何可能特别地与人遭遇，而且是在人与自身的本质距离中与人遭遇呢?如果这种急需事实上是存在本身的急需，那么，人能做些什么呢?存在本身的急需，使虚无主义的本质历史性地表现出来、并且也许使虚无主义的本真性得以到达的存在本身的急需，显然决不是这样一种急需，即：人通过对它的控制和禁止而与之照面。如果人根本就不认识这种急需，他又如何能够与之照面呢?——即使我们假定，防御和拒绝并不是一种与急需的本质相违背的关系。


  要与无急需状态之急需相符合，这只可能意味着：先于其他一切地首先促成对作为本质性地现身的急需本身的无急需状态的经验。为此就有必要对急需的无急需性质（das Not-lose der Not）加以指引。这又要求我们去经验那种对存在本身之悬缺的忽略。其中也包括：要在如此这般被经验的东西中把虚无主义的本质思考为存在本身的历史。但这就意味着：直面在与其寓所（即历史性人类的本质）的关联中存在的自行隐匿之到达而进行思考。[74]


  但这里开启出何种前景呢?直面存在之极端急需进行思考，这其实就是说：参与那种对人类的极端危害，也即参与那种可能消灭人类的本质的危险，并且因此去思考有危险的东西。这样的话，沉思的进程或许就总算达到了那种“危险思考”，那种还把已经十分混乱的人类世界置于冒险和无根之境中的“危险思考”。对危险的赞扬与对暴力的滥用——两者难道不是相互提升的吗?


  尼采关于“危险生活”的说法经常被人们鹦鹉学舌。他这种说法归属于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领域，并且要求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后者现在必须被思考为虚无主义之非本质的无条件统治地位。但是，无条件的暴力实行的风险，与人类之本质遭受到被消灭掉的威胁，这乃是两种危险，虽然它们都起于存在本身的悬缺，但两者却不是相同的东西。不过，不去思考那种作为形而上学而发生出来的对存在之急需（Not des Seins）的忽略，这本身就是对人类之本质急需（Wesensnot）的无急需状态的盲目无知。这种盲目无知来自那种不受承认的对畏的畏（Angst vor der Angst），后者作为恐惧经验着存在本身的悬缺。


  如果着眼于存在历史的延续来看，也许对存在本身的极端急需的盲目（以那种在存在者的一切窘境中间起支配作用的无急需状态为形态）就是更危险的，比一味野蛮的暴力意志的粗笨冒险更为危险。这种更危险的东西就在于那种乐观主义，那种仅仅把悲观主义认作自己的对立面的乐观主义。但两者都是在存在者范围内关于存在者的价值估价。两者都活动于形而上学思想区域内，并且都推动着对存在之悬缺的忽略。它们增强了无急需状态，而且在没有对之作可能的沉思的情况下仅仅推动了下面这一点，即：这种无急需状态没有、也不能作为急需而得到经验。


  存在之急需依据于以下事实：存在乃是双重强制者，但在其悬缺中伴随着人之本质被消灭掉的危险，因为存在引发了对它本身之悬缺的忽略。无急需状态（Not-losigkeit）意味着：存在本身作为急需而成其本质，而这种急需仍然被掩蔽着，这种命运把危害它本身的急需提升到极端之境，并且完成这种急需，使之成为无急需状态之急需。


  然而，倘若历史性的人能够把无急需状态思考为存在本身的急需，那么，他也许就能经验到存在历史性地存在（ist）的东西。在这个虚无主义的完成了的非本质（Unwesen）的时代里，人或许会首次经验到“存在”之物存在这回事情——在一种由存在之真理来规定的“存在”（ist）意义上。因为他或许已经根据存在本身进行思考了。人或许就会经验到那个东西，它在存在历史上来源于作为急需的无急需状态，并且在如此这般起源之际已经到达了，但又在隐蔽的到达中在场，而这就是说，从形而上学经验的视野来看不在场。在形而上学上来思考，不在场（Abwesen）指的是作为存在的在场的纯粹对立面，即：一无所有的虚无（das nichtige Nichts）意义上的非存在（Nichtsein）。


  什么东西从无急需状态之急需而来进入存在本身的未被思考之物中，也即置身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中间，以至于它被视为虚无呢?


  存在之为存在的无蔽状态的悬缺把存在者中一切有救之物（das Heilsame）的消散释放出来。有救之物的这种消散随带着神圣者的敞开域并且把它锁闭起来。神圣者的锁闭状态使神性之物（das Gottheitliche）的所有闪烁都变得暗淡无光。这种暗淡加固和遮蔽了上帝的缺席（der Fehl des Gottes）。这种昏暗的缺席使一切存在者都置身于无家不熟之境（das Unheimische），而作为无限制的对象化过程的对象性之物，存在者却似乎是一种可靠的拥有（Habe），而且似乎处处都是熟悉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家不熟特性使存在者范围内的历史性人类的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昭然若揭。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中间的一种栖居的处所似乎已经被消灭掉了，因为存在本身作为一切寓所的本质因素拒不显现出来。


  在人的本质方面时而被承认、时而被否定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将被那种对地球这个星球的征服的设置以及向宇宙空间的扩张所取代。通过他对自己这个种类越来越庞大的量的置办和安排的成就，无家可归的人被逐入对他自己的本质的逃避之中，为的是把这种逃避设想为一种进入 homo humanus［人道的人］的真正人性的返乡之中，并且把这种人性纳入他固有的运转之中。现实之物和作用之物的涌逼增长起来了。与存在相关联的无急需状态随着、并且通过提高了的对存在者的需求而得到了增强。存在者越多地需要存在者，它就越少渴求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就更不会去关注存在本身了。在存在之无蔽状态方面的存在者之贫困状态（Dürftigkeit）就得到了完成。


  存在之遮蔽状态的时代，亦即在具有强力意志特性的存在者的无蔽状态之中的存在之遮蔽状态的时代，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完成了的贫困状态的时代。但这个时代首先开始建立虚无主义之非本质的统治地位，使之进入其完整状态之中。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处于这样一种假象中，仿佛对其人性来说已经变得自由的人已经自由地把宇宙秩序纳入他的能力和支配之中了。似乎已经找到了人间正道。需要做的只是正确地操办，并且因此把公正（Gerechtigkeit）的支配地位确立为强力意志的至高代表。


  这个时代的贫困状态的存在历史性本质基于无急需状态之急需。存在之命运比上帝之缺席更为阴森可怕，因为它是更本质性的和更古老的。作为这样一种命运，存在之真理就在存在者和单纯存在者的涌逼中间拒不给出自己。这种既不在场又在场的急需的阴森可怕之物（das Unheimliche）锁闭自身，因为一切现实之物，关涉并且席卷着这个时代的人的现实之物，即存在者本身，乃是他完全熟悉的；但恰恰因为这样，他不光光是不熟悉存在之真理，而倒是在“存在”总是出现的地方把“存在”冒充为纯粹抽象的幽灵，因此错认了“存在”，并且把它当作一无所有的虚无来加以摈弃。人们没有不断地思念“存在”（Sein）和“是”（sein）这些词语的历史性的本质丰富性，而是在放弃一切思念（Andenken）的情况下只还去听这些字词，[75]并且蛮有理由地觉得它们矫揉造作的空洞声音是令人讨厌的。


  无急需状态之急需的阴森可怕性虽然锁闭自身，并且扩展着它被误解的在对存在本身的忽略中的支配作用，但这种急需的阴森可怕性却来自一个简单之物，存在本身之悬缺的寂静（die Stille）就是作为这个简单之物而保持寂静的。不过，在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时代里，人几乎不能直面这个简单之物进行思考了。[76]因为只要他竟能够思考存在之为存在，那他就立即通过对形而上学概念的挥霍堵塞了存在，无论他是严肃地把这种挥霍当作一种有限的理解工作来对待，还是不严肃地把它当作一种徒劳无益的把握的单纯游戏来看待。无论如何，形而上学的认识，不论是在积极的应用中还是在消极的撤消中，都只是通过科学知识的挥霍而得到丰富的。


  不过，那种直面存在之悬缺而进行追问的思想既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也从来不能通过把自己与科学划分开来为自己找到道路。如若这种思想存在，那它就只在于那种来自存在本身的引发，并且作为这样一个动因而存在，[77]因为它投身于存在之无蔽状态。


  只要一种存在思想，根据其本己的存在历史性本质来看，只可能在无急需状态之急需中经验到它还得经验的东西，即作为在其真理中的存在之悬缺的命运的急需本身，那么，它就必然地——在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之下、并且在形而上学的无限制的统治领域范围内——准备迈出最初的步骤，这些步骤把它引向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一种以隐匿（Entzug）为形态的关联（Bezug）。


  存在之思想如此确定地被囿于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思想中，以至于它只能用从形而上学那里借得的棍棒来摸索着走路。形而上学既提供助力也设置障碍。不过，形而上学之所以使这种行进变得更艰难，并不是因为它是形而上学，而是因为它把自己的本质保持在不可思议之物中。然而，形而上学的这种本质——即：形而上学在有所遮蔽之际把存在之无蔽状态庇护起来，并且因此就是存在之历史的神秘（Geheimnis）——首先为存在历史性的思想的经验允诺了进入自由之境（das Freie）的通道，而存在本身的真理就是作为这个自由之境而成其本质的。


  如果无急需状态是极端的急需而且仿佛它恰恰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了使这种急需能够在人的本质领域里发挥强制作用，人的能力首先就必定被指向无急需状态。把这种无急需状态当作无急需状态来经验，乃是一种必然性。然而，假如这种无急需状态就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急需，假如存在之为存在预先而且唯一地仅仅被托付给思想了，那么，存在之实事（die Sache des Seins）——即：存在在其无蔽状态中乃是存在者之存在——就会转向思想。对思想来说，在其无蔽状态中的存在本身，因而也包括这种无蔽状态本身，首先就必定成为值得追问的；但这是在形而上学时代里发生的，而通过形而上学，存在已经被贬低为价值了。不过，存在之为存在的尊严（Würde）并不在于成为一种价值，哪怕是一种最高的价值。存在本质性地现身，是因为它——即自由之境本身的自由——把一切存在者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本身，而且它始终是对思想来说有待思的东西。可是，存在者存在着，仿佛存在并不“是”不放弃的东西和需要寓所的东西，仿佛存在并不“是”真理本身的有所强制的急需——这一点构成在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中被凝固起来的无急需状态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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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参看第975—976页。——作者边注


  [61] 赫拉克利特残篇第三十的现有中译文如下：“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参看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1986年，第21页。海德格尔在“无蔽”一文中（1954年）也论及赫拉克利特的这个残篇，参看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全集》，第七卷，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282页以下。——译注


  [62] 参看《林中路》，关于阿那克西曼德文。——作者边注


  [63] 此处中译文未能显明希腊文的ἐποχή［悬搁］与德文“时代”（Epoche）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第345页以下。——译注


  [64] 参看本书上卷，第一章，第24节。——译注


  [65] 参看第998页。——作者边注


  [66] 参看第1031页。——作者边注


  [67] 此句德文原文为：Das Sein lichtet sich als die Ankunft des Ansichhaltens der Verweigerung seiner Unverborgenheit。——译注


  [68] 这里的一系列词语原文依次为lichten, ankommen, ansichhalten, verweigern, entbergen, verbergen，注意它们都是动词。——译注


  [69] 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70] 参看第985-986页。——作者边注


  [71] 发端（an-fängt）。——作者边注


  [72] 此处“不放弃者”原文为das Un-ab-lässige，或可按字面直译为“不间断的东西、持续不断的东西”。——译注


  [73] 此处“急需”是对德文die Not一词的翻译。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需要寓所，因此需要用人。另一方面，如果存在是在无蔽状态之悬缺中到达的，那么，它的时代就是“贫乏的”、“危急的”。所以，这里的die Not是在双重意义上讲的，既指这个时代的“贫困”，也指存在本身的“需要”。我们权把die Not译为“急需”。——译注


  [74] 参看第998、1026页。——作者边注


  [75] 此句中的“词语”（Worte）和“字词”（Wörter）是Wort的两个不同复数形式。显然在海德格尔的区分中，前者是具有历史性力量的，而后者则完全是字面的。——译注


  [76] 参看第998页。——作者边注


  [77] 中译文未能充分体现出这里的“引发”（Veranlassung）和“动因”（Anlaβ，或译“时机”）之间的联系。——译注



第八章 作为存在历史的形而上学


  



第1节 形而上学之本质开端中的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ἰδέα［相］和ἐνέργεια［实现］[1]


  人们或许会把本文当作一份有关存在概念史的历史学报告。


  倘若这样，人们就听不到本质性的东西了。


  但也许，本质性的东西眼下还难以获得别种说法。


  “存在”意味着存在者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一“如此”。“存在”把这个“如此”（Daβ）命名为反抗虚无的起立（Aufstand）的坚定性。这样一种从存在中焕发出来的坚定性首先在存在者中到达——而且在此也就足够矣。在存在者中显现出存在。这一点在此无需作特别的思考，存在总是如此坚定地邀请了存在者（进入存在之中）。存在者也给出关于存在的足够消息。


  现实之物被视为“存在者”。“存在者是现实的”。这个句子有双重含义。首先：存在者之存在包含在现实性中。其次：作为现实之物的存在者是“现实的”，也即真正是存在者。现实之物是一种作用的受作用者，而受作用者本身又是作用性的，具有作用能力的。[2]现实之物的作用可能限于一种引发某种阻力的能力，它能够以向来不同的方式对着另一个现实之物展开这种阻力。就存在者作为现实之物起作用而言，存在显示为现实性。长久以来，在“现实性”中显示出存在的真正本质。“现实性”也经常被叫做“此在”（Dasein）。康德就是这样来谈论“上帝此在的证明”的。[3]这是要表明，上帝是现实的，即“实存着的”。所谓“此在竞争”[4]指的是一切生命体（植物、动物、人类）为了成为现实、并且保持现实而展开的争夺。形而上学要关心一个问题：现实的世界，即现在“实存着的”世界，是不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世界。在“实存”（Existenz）（拉丁文的existentia）一词中，作为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的存在表达出它最流行的形而上学名称。在形而上学语言中，“现实性”、“此在”和“实存”说的是同一回事。但这些名称所说的东西决不是单义的。这并不因为词语用法的草率马虎，而倒是起于存在本身。我们愿意轻松地引证以下事实，即：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其实都知道，“存在”、“现实性”、“此在”和“实存”这些词语说的是什么。但何以存在从作用和作品角度把自身规定为现实性，这一点还是模糊不清的。此外，如果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言说满足于把存在与实存等同起来，那么，“存在”就还没有在形而上学上得到完全的命名。


  因为自古以来，形而上学就区分了一个存在者是什么（was）与这个存在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一如此（daβ）。形而上学的学院语言把这种区分认作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Essentia［本质］指的是quidditas［什么性］，诸如树作为树、作为生长的东西、作为生命、作为树之因素（das Baumhafte）是什么，不论这棵树或者那棵树是否“实存”。在这里，树之因素被规定为来源和种类双重意义上的γένος［种］，也就是被规定为相对于πολλά［多］的ἕν［一］。它是作为来源和作为多样之物的共性（κοινόν）的“一”（das Eine）。Essentia［本质］指的就是那个东西，即诸如一棵树之类的东西如果实存着的话可能是的东西；使一棵树能够成为这样一棵树的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性。


  存在被区分为什么—存在（Was-sein）与如此—存在（Daβ-sein）。随着这个区分以及它的准备，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就开始了。形而上学把这个区分纳入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的结构之中。形而上学的肇始因此揭示自身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在于一种决断（Entscheidung），即关于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之区分的出现意义上的存在的决断。


  现在，对existentia［实存］的差异化规定的一个支持是由essentia［本质］给出的。现实性区别于可能性。人们或许会试图通过追问被区分出来的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共性（这个共性还规定着被区分者），来把握这种存在区分。如果我们向来同时忽视了什么（Was）与如此（Daβ），那么，依然作为“—存在”（-sein）公布出来的是什么呢?但是，如果这样一种对最普遍之物的探索导致了空洞，那么，难道什么—存在就必须被把握为一种如此—存在，或者反过来，如此-存在就必须被把握为什么—存在的一种蜕变么?即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始终也还有关于这种区分的起源问题。这种区分来自存在本身么?什么“是”存在呢?从存在中如何出现了这种区分，如何有了它的起源?[5]或者，这种区分仅仅被归因于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是通过何种思想以及凭着何种权利呢?对这样一种归因（Zudenken）来说，存在是如何被给予的呢?


  即使我们只是粗略地思索一下上列问题，那种自明性假象也会烟消云散，在此假象中，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代表着一切形而上学。如果形而上学一味地再三致力于对被区分之物的界定，并且提供出一种对各个可能性方式和现实性种类的罗列（它们连同它们已经被置于其中的差异一道飘浮于不确定性之中），那么，上面这种区分就是无根无据的。


  然而，假定形而上学以这种在起源上模糊不清的有关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差异来论证自己的本质，并且把自己的本质奠立在这个差异基础上，[6]那么，它本身是决不能靠自身获得一种关于这个区分的知识的。形而上学必定会先行特别地为进入这个差异之中的存在本身所关涉。但是，这种关涉却为存在所拒绝，[7]唯因此，存在才使形而上学的本质开端成为可能——以对这个区分的准备和展开的方式。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的起源，尤其是如此这般被区分的存在的起源，依然保持着遮蔽，用希腊说法，就是依然被遗忘了。


  于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就意味着：被区分为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存在的起源的自行遮蔽，为的是那种存在，那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具有澄明作用、并且作为存在而保持未被追问的存在。


  对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区分不仅包含着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教本。它指示着存在历史中的一个事件（Ereignis）。这是必须思考的一点。对于这样一种回忆（An-denken）来说，追踪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流行区分在希腊思想中的起源，那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借助于后来在学院形而上学中变得流行的概念表述来“说明”——也即根据其后果来论证其根据——这个在希腊思想中已经变得决定性的区分，那就更加不够了。诚然，人们已经以一种历史学的方式轻轻松松地把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联系起来了。柏拉图思想已经引发了对这个区分的建立，由此为这个区分做了准备；以此方式，柏拉图思想已经对存在之要求作出了应答。此后，亚里士多德首次把这个区分带向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同时把这个区分带向其本质基础了。


  Essentia［本质］回答的是τί ἐστιν［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即：什么是（一个存在者）?existentia［实存］说的是一个存在者的ὅτι ἔστιν［如此存在］，即：它存在这一如此。这个区分命名的是一个不同的ἔστιν［是、存在］。其中昭示出在某种差异中的εἶ ναι（即存在）。[8]存在如何能够在这个区分中分解裂开来呢?存在的何种本质在这个区分中亦即在那个本质的敞开域中揭示自身呢?


  在存在历史的开端中，存在作为涌现（φύσις）和解蔽（ἀλ ήθεια）而澄明自身。由此出发，存在达到了逗留（οὐσία［在场状态］）意义上的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9]的特征。由此开始了真正的形而上学。


  何种在场者在在场中显现出来呢?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来说，在场者显示为那个东西，它在达到持立之后立身于某种持存状态，或者在被带到其位置之后呈放出来。这个进入无蔽状态而显露出来的持存者和呈放者每每（jeweilen）[10]是这个和那个，是一个τόδε τι［个体、这个］。亚里士多德把持存者和呈放者把握为一个以某种方式静止的东西。静止表明自身为在场状态的一个特征。但静止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运动状态。在静止中，运动已经完成自己。


  运动物已经被带向某种在场（动词）的持立和位置上，而且这是在某种生产（Her-vor-bringen）中完成的。这种生产可能以φύσις［涌现、自然］的方式发生（让某物自发地涌现出来），或者以ποίησις［制作］的方式发生（把某物制造和表象出来）。如果运动状态以及与之相随的静止作为起于在场的存在的基本特征被把握为存在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场者的在场状态，不论是一个静止之物还是一个运动之物，就都获得了自己的本质规定。


  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作为在场状态之特征的运动和静止，并且根据在无蔽之物中涌现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原初地确定的存在之本质，对这些特征作出了解释。


  那里有一座房子，它在其外观（Aussehen）中被摆出来，在无蔽之物中被展览出来，立身于这个外观中，它因此而存在。这座房子立在那里，是静止的，静止于外观的这个外（Aus-）。被制造物的静止并非一无所有，而倒是聚集。它把制造房子的一切运动都聚集于自身，在有所完成的界定——即πέρας［界限］，τέλος［目的、终结］——意义上（而不是在单纯的终止意义上）把一切运动都终结了。静止保存了运动之物的完成。那座房子作为ἔργον［作品］而存在。“作品”指的是完全在外观之静止中静息的东西——在其中站立着、呈放着——，指的是完全在无蔽之物的在场中静息的东西。


  以希腊方式来看，作品并不是一种费力的制作所得的成果意义上的作品，也不是结果和成果。它是在进入其外观的无蔽之物之中被展览出来、并且作为如此这般地站立或者呈放之物而逗留的东西意义上的作品。在这里，逗留（Weilen）意味着：作为作品安静地在场。


  现在，ἔργον［作品］标示的是在场方式。在场状态，即οὐσίἀ因此就意味着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即：在作品中作为作品本质（“本质”在此作动词解）或者作品性。[11]这里所谓的“作品性”（Werkheit）并不是指作为某种作用的结果的现实性，而是指被建立之物立身于无蔽状态中的在场。所以，以希腊方式被思考的Energeia［实现］，与后世所谓的能（Energie）也是毫不相干的；充其量可以倒过来说，但也只是在一种十分疏远的意义上。代替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亚里士多德也使用了他自己创造的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一词。Τέλος［目的、终结］乃是制造和设立运动得以在其中聚集起来的终点。这种聚集说的就是被结束和终结之物、亦即被完成之物（作品）的在场。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乃是在终点中具有自身（das （sich-）im-Ende-Haben），是对那种把一切制造都抛在后面、因而直接而纯粹的在场的占有，即：在在场状态中的本质。[12]'Ενέργεια［实现］，ἐντελεχεί[image: z212] ὄν［完成的存在者］意思无非是ἐν τ[image: z208]εἶδει εἶναι［在外观中存在］。根据“在作品中作为作品本质”而在场的东西，在外观中并且贯通这个外观而具有其当前在场。这个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乃是τόδε τι［个体、这个］即当下这个和当下那个东西的οὐσία（即在场状态）。[13]


  作为这样一种在场状态，οὐσία［在场状态］意味着：τὸἔσχατον［最终之物］，即这样一种在场状态，在其中，在场占有其极端和终极。这种至高的在场方式也为总是作为这个和那个东西在无蔽者中逗留的一切提供最初的和最切近的当前。如果εἶ ναι（存在）已经如此这般地把自己规定为它作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在场的至高方式，那么，如此被规定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也就必定基于其本己之物而昭示出：它如何能够分化为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差异，并且依照作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存在的突出支配作用，它如何必定分化为这样一种差异。


  于是， 一种双重的οὐσία（即在场状态）的区分就成为必要的了。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一书第五章的开头道出了这种区分：


  Οὐσία δέ ἐστιν ἡ κυριώ τατά τε καὶ πρώτως καὶ μάλιστα λεγομένη，ἣ μήτε καθ'ὑποκειμένου τινὸς λέγεται μήτε ἐν ὑποκειμένω τινί ἐστιν，οἶον ὁ τὶς ἄνθρωπος ἢ ὁ τὶςἱ ′ππος。


  “但在场者，在支配性地现身出场、因此首先而且多半已经被言说的（在场状态）意义上，既不是着眼于某个已经呈放出来的东西而得到陈述的，也不是在一个已经以某种方式呈放出来的东西中（首先）出现的，例如这个人、这匹马”。[14]


  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场的东西不是一个可能的谓词，不是在他物中或者与他物一起的在场者。


  在别具一格的和第一性的意义上的在场状态乃是某个总是自发地逗留者、呈放者的逗留，是向来个别者的逗留，是καθ'ἕκαστον即这一个、这个个别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


  与如此被规定的在场状态相区别的是另一种在场状态，后者的在场得到了如下刻画：δεύτεραι δὲ οὐσίαι λέγονταἰἐν οἷς εἴδεσιν αἱ πρώτως οὐσίαι λεγόμεναι ὑπάρχουσιν，ταῦτά τε καὶ τὰ των εἰδων τούτων γένη；οἷον ὁ τὶς ἄνθρωπος ἐν εἴδει μὲν ὑπάρχει τω ἀνθρώπω，γένος δὲ τοῦ εἴδους ἐστὶ τὸ ζ[image: z208]ον。δεύτεραι οὖν αὖται λέγονται οὐσίαἰοἷον ὅτε ἄνθρωπος καὶ τὸ ζωον。（《范畴篇》，第五章，2a11以下）


  “而第二位的在场者指的是那些东西［注意：复数］，在其中，首先作为在场者被谈论的东西（作为向来具体的这样一个东西）已经作为外观方式而先行起着支配作用。（被命名的）外观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起源即属此类。这个人站在那里，具有人的外观，但对于‘人’这个外观来说，（其外观的）起源却是‘动物’。所以，第二位的在场者指的是这样一些在场者：诸如‘人’（一般）以及‘动物’（一般）”。[15]第二位意义上的在场乃是外观的自行显示，其中也包括一切起源，而在一切起源中，当下逗留之物让某个东西出现——当下逗留之物就是作为这个东西而在场的。


  第一位意义上的在场乃是在ὅτι ἔστιν［如此存在］中被表达出来的存在，即如此-存在（Daβ-Sein）、existentia［实存］。第二位意义上的在场则是在τί ἐστιν［什么存在］中被追踪的存在，即什么-存在（Was-sein）、essentia［本质］。


  如此-存在与什么-存在被揭示为在场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ἐνέργεια［实现］。


  但是，以ὅτι ἔστιν［如此存在］与τί ἐστιν［什么存在］的差异为基础，难道不是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深远的区分，即在场者与在场之间的区分吗?[16]在此情形中，上面首先指出的那个差异本身就落到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的这一边上了。ὅτι ἔστιν［如此存在］与τί ἐστιν［什么存在］命名的是在场方式，说的是在场者以这些方式在场，进入当下各个事物的逗留之中，或者停留在外观的单纯显示中。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区分起于存在（即在场状态）本身。因为在场于自身中就具有那种纯粹切近（N~he）的差异，即：在外观之起源中的逗留（Verweilen）的纯粹切近与等级性停留（Verbleiben）的纯粹切近的差异。但是，在场如何于自身中具有这样一种差异呢?


  和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一体地，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别是如此熟悉地把自己呈现给思想，同样地，这些差异的本质起源也是如此模糊不清，它们的共属一体关系的结构也是如此不确定。也许，形而上学的思想按其本质来看不可能为这些对它来说不言自明的差异的神秘性提供出任何理解。


  不过，亚里士多德把第一位意义上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看作ἐνέργεια［实现］，而这种在场状态无非是指在后世有所转换的解释中被称为actualitas［现实性］、“现实性”、“实存”和“此在”的东西。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区分的阐述就揭示了后来所谓的existentia［实存］对于essentia［本质］的优先地位。柏拉图所思考的真正的和对他来说唯一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οὐσία［在场状态］），即以ἰδέα［相］（εἶδος［爱多斯］）为方式的在场状态，现在就进入了存在范围内的第二等级。对柏拉图来说，存在之本质聚集于ἰδέα［相］的κοινόν［共性］中，因而也就聚集于那个ἕν［一］；但后者作为具有统一作用的一，是从φύσις［涌现］和λόγος［逻各斯］角度得到规定的，也就是从聚集着的让涌现（Aufgehenlassen）角度得到规定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依据于τόδε τι［个体、这个］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从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出发，εἶδος［爱多斯］可能被思考为一种在场方式。相反地，从ἰδέα［相］出发，τόδε τι［个体、这个］，即当下存在者，其存在状态还是不可把握的。（τόδε τι［个体、这个］是一个μὴ ὄν［非存在者］——但却是一个ὄν［存在者］）。


  不过，甚至在今天，人们也还习惯于通过以下多重变化的说明来确定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历史性关系，人们说：柏拉图把“理念”视为“真实存在者”，而把个别存在者仅仅看作虚假存在者（εἴδωλον），并且把它贬降为真正讲来不配被称为存在者的东西（μὴ ὄν［非存在者］）；与之不同，亚里士多德则从“超凡之所”取回了自由飘浮的“理念”，把它们植根于现实事物中。同时，亚里士多德对“理念”作了重新思考，思之为“形式”，并且把“形式”把握为寓于存在者之中的“能”和“力”。


  上述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想角度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说明是令人奇怪的、但在形而上学进程中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说明引发了下面两个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不是预先已经把个别当下之物把握为真正在场者，那么，他究竟如何能够把理念带回到现实存在者那里?但如果亚里士多德预先一般地根据进入无蔽者的在场来思考原初确定的存在之本质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那么，他又如何能够获得关于个别现实之物的在场状态的概念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理念（仿佛它们是事物似的）移植到个别事物中，而是首次把向来个别之物思考为当下之物，并且把当下之物的逗留思考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在场方式，[17]而且是ε ἶδος［爱多斯］本身的在场方式，即进入到不可分的、也就是不再衍生性的外观（ἄτομον εἶδος）之中的εἶδος［爱多斯］本身的在场方式。


  存在的同一本质，即在场，柏拉图思之为ἰδέα［相］中的κοινόν［共性］，亚里士多德则把它把握为作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τόδε τι［个体、这个］。由于柏拉图决不能让个别存在者成为真正存在者，而亚里士多德却把个别之物纳入在场中来加以把握，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比柏拉图思考得更希腊，也就是更合乎原初确定的存在之本质。不过，亚里士多德又只能在与作为ἰδέα［相］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的对立中来思考作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以至于他也把εἶδος［爱多斯］当作次要的在场状态保留在在场者之在场的本质内涵中。然而，说亚里士多德以上述方式比柏拉图思考得更希腊，这话并不意味着：他更接近于开端性的存在之思想。在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与开端性的存在之本质（ἀλήθεια［无蔽］——φύσις［涌现］）之间，还有一个ἰδέα［相］。


  οὐσία［在场状态］的两个方式，即ἰδέα［相］与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在它们的区分的交互作用中构成一切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一切真理的基本结构。存在在这两种方式中昭示出它的本质：


  存在是作为外观之自行显示的在场状态。存在是在这样一种外观中的当下之物的逗留。这种双重的在场状态坚持于在场，从而作为持存状态而现身，即：持存（An-w~hren）、逗留（Weilen）。


  只有通过总是从存在者角度回到存在者进行言说，言说存在者是什么以及存在者存在这一如此，上面讲的两种方式才能够得到思考。存在在其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范围内把它的真理（解蔽）限制在ἰδέα［相］与ἐνέργεια［实现］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上。在这里，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取得了优先地位，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作为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的ἰδέα［相］排除掉。


  形而上学从其开端而来的进展——在此要在其字面含义上看待这种进展[18]——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基的；这种进展就在于：这些最初的形而上学的在场规定发生了变化，并且也把它们的相互区分的方式纳入这种变化之中，最后就在一种独特的混合中使它们的差异消失了。


  



第2节 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向actualitas［现实性］的转变


  形而上学从其本质开端而来的进展离弃了这个本质开端，但又一道取得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个本质要素。形而上学本身对这个传统保持着一种认识，后来又特别地对这个传统作了历史学的报道。这个传统唤起一种假象，仿佛从形而上学的本质开端而来得以进展的转变乃是对真正的基本内涵的保存，同时也是这个基本内涵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假象的真正支持在于那个早已成为共同财富的观点，即：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处处都保持同一。


  ἰδέα［相］变成理念，后者又变成表象。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变成actualitas［现实性］，后者又变成现实性（Wirklichkeit）。尽管存在的本质内涵的语言表达发生了变化，这个内涵本身可以说仍然保持同一。如果形而上学的那些不断变化的基本立场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出来的，那么，它们的多样性就只是证实了那些主导性的存在规定的保持不变的统一性。然而，这种保持不变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作为存在历史的形而上学就是在这种假象的保护下向来以不同方式发生出来的。


  在这种历史中，两个被区分开来的存在方式，即作为ἰδέα［相］的什么—存在与作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如此—存在，采纳了各各不同的标准，即存在在存在状态之规定中如何保持自身的标准。在什么—存在作为存在而起作用之际，什么-存在就促进了那种对存在者所是的什么（was）的观看的支配地位，并且因而使存在者的一种独特的优先地位成为可能。如此-存在似乎没有关于存在者本身（存在者的什么）说些什么；它足以断定存在者存在（ist）这一如此，而在这里，这个“是”（ist）以及在这个“是”中被思考的存在简直还是常用的。如果如此-存在作为存在而起作用，那它就使存在之本质的自明性成为可能。存在者的优先地位与存在的自明性，这两者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特性。因为如此-存在往往在其本质方面、而不是在当下存在者方面（它是否存在）保持为无疑问之物，所以，甚至存在的统一本质，作为什么-存在与如此-存在的统一性的存在，也未曾明言地取决于这个无疑问之物。


  因此，存在历史最容易在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历史中揭示自身。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后来被称为actualitas和existentia，即现实性和实存。但actualitas［现实性］只是表示在其同一性方面得到保持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同一个本质的翻译词语吗?而existentia［实存］保存了那个一般地在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中获得其形式的存在之基本特征吗?在西塞罗那里，Ex-sistere spelunca意味着走出洞穴。[19]在这里，人们可以猜测到作为“走出来”的existentia［实存］与那种在在场状态和无蔽状态中的出现之间的更深刻关联。如若这样，existentia［实存］这个拉丁词语或许就在自身中保存了某种希腊的本质内涵。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类似地，actualitas［现实性］也不再把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本质保存下来。这个字面翻译令人迷惑。实际上，它恰恰把另一种移植和误置带给“存在”一词了。这种使另一种人类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的移植是根据存在之锁闭过程而发生的。如此存在（Daβsein）和“如此”（Daβ）的特征已经变得不同了。


  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作为ἔργον［作品］的存在者乃是进入其被制造状态中的在场者。而现在，ἔργον［作品］变成了operari［操作］的opus［产品］，facere［制作］的factum［制作物］，agere［行动］的actus［作用］。ἔργον［作品］不再是被释放到在场之敞开域之中的东西，而是在作用中被作用者，在行动中被完成者。“作品”的本质不再是别具一格的进入自由之境的在场意义上的“作品性”（Werkheit），而是某个现实之物的“现实性”，这个现实之物在作用中起支配作用并且配合于作用过程。离开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开端性本质之后，存在就变成了actualitas［现实性］。


  由此，在历史学描述的视野内，一种从希腊的概念语言向罗马的概念语言的过渡已经得到完成了。但是，为了充分测度——哪怕仅仅是在历史学上——这种过渡的作用范围，我们就必须理解罗马特性的历史性发展的全部丰富性，使得它涵括罗马的政治帝国因素，罗马教会的基督教因素以及罗马风格（das Romanische）。有了帝国因素和教廷因素的一种特殊融合，罗马风格就成为那种以现代方式被经验的现实性的基本结构的起源，这个基本结构被叫作cultura（即“文化”），而且由于各各不同的原因，它对于希腊人以及罗马人来说还是未知的，而对于日耳曼中世纪来说同样也还是未知的。


  因此，如果按照时代来考虑，把存在规定为actualitas［现实性］的做法就从罗马人一直到最新时代，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因为对作为actualitas［现实性］的存在的本质规定自始就支撑着整个历史，同时也就支撑着某个人类对于存在者整体的关联的结构，所以，一切西方历史从此就在多重意义上是罗马的，而决不再是希腊的了。后来对希腊古代的任何重新唤起，都是一种对已经以罗马方式重新解释过的希腊风格的罗马式革新。就连中世纪的日耳曼特性从其形而上学本质来看也是罗马的，因为它是基督教的。


  自从有了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向actualitas（现实性）的转变，现实之物就是真正的存在者，因而也是对一切可能之物和必然之物来说决定性的存在者。


  但是，作为actualitas［现实性］的存在本身乃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完成了它的本质的真理，并且因而使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成为可能。这里，在存在中包含着一个开端性的区分：actualitas［现实性］作为exsitentia［实存］区别于作为essentia［本质］的potentia［潜能］（possiblitas［可能性］）。除了与作品的不确定的关联之外，actualitas［现实性］不再保存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任何东西。可是，在actualitas［现实性］中起支配作用的也还是开端性的存在之本质，因为什么—存在已经被规定为ἰδέα［相］了。ἰδέα［相］的基本特征乃是ἀγαθόν［善］（参看拙著《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942年）。[20]自行显示出来的外观使存在者能够作为这个和那个东西而在场。作为什么—存在的ἰδέα［相］具有α ἰτία（即原因）的特征。在存在者的每一种形成（Ent-stehen）中，起支配作用的都是从其什么-存在的起源。什么-存在乃是每个实事的实事性（Sachheit），也即是它的原因。[21]因此，存在于自身中就是原因性的（ur-sächlich）。


  依照柏拉图对作为ἰδέα［相］、亦即作为ἀγαθόν［善］的存在的规定，αἰτία［原因］的决定性作用在存在之本质中发挥出来。在这里，作为“使……可能”的招致（Verschuldung）并非必然而唯一地就具有制作性的引发（Bewirken）的特征。不过，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α ἰτία［原因］的优先地位已经如此深远地固定下来，以至于它取代了对作为ἀρχή［本原、始基］的存在的前形而上学规定的地位，更确切地说，它导致了ἀρχή［本原］特征向αἴτιον［原因］的转变。很快地，把ἀρχή［本原］与αἰτία［原因］等同起来的做法，部分地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变得不言自明了。存在显示出这样一种本质特征，即：它使在场状态成为可能，也就是获得持存状态。而且这样一来，尽管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与actualitas［现实性］之间存在着鸿沟，但从开端性的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本质而来，向作为esse actu［作用存在］的存在的转变已经得到了酝酿。


  如果存在已经转变为actualitas（现实性）了，那么，存在者就是现实之物，存在者就是由有所招致的制作意义上的作用来规定的了。由此出发，人类行为和神性创造的现实性就能得到说明。被转换为actualitas［现实性］的存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以那个基本特征，后者乃是圣经-基督教创世信仰的表象思维能够抓住的；而这种表象思维之所以要抓住这个基本特征，目的在于为自己确保形而上学的合法性辩护。反过来，通过基督教-教会的存在者解释的统治地位，关于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的基本立场就获得了一种自明性，后者从此以后就对一切后来的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理解保持为决定性的，即使在严格的信仰态度以及它所传授的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解释之外，情形亦然。现在，对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的规定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这种规定的支配作用得以牢牢地固定起来，以至于很快地，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倒要反过来根据actualitas［现实性］来理解，而从罗马的存在解释出发，原初希腊的存在的本质特征一劳永逸地被误解了，变得不可理解了。作为“形而上学”而进行的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传承，展开为一堆不再认识自己的、把原初的存在之本质掩盖起来的东西。这其中就包含着对这种掩盖的“解构”的必要性；一旦一种关于存在之真理的思想已经变成必需的，则这种“解构”的必要性就是有根据的了（参看拙著《存在与时间》）。[22]但是，就如同“现象学”以及一切解释学的-先验的追问，这种解构同样也还没有在存在历史意义上得到思考。


  由于现实性构成如此-存在的真实本质，所以现实存在者就是真实存在者；因为现实性，被思考为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现实性，乃是当下逗留之物（das je-Weilige）的充实在场。而在场者愈是以逗留方式持存，它就愈是现实的。


  与essentia［本质］相区别，esse［存在］是esse actu［作用存在］。但actualitas［现实性］却是causalitas［因果性］。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的原因特征完全纯粹地显示在那个存在者身上，这个存在者在最高意义上实现了存在之本质，因为它是决不能不存在的存在者。从“神学上”想，这个存在者被叫作“神”。它决不知道可能性状态，因为在此状态中，它尚未成为某个东西。在任何“尚未”（Noch-nicht）中都包含着一种存在之缺失——只要存在是以持存状态为突出标志的。最高存在者是纯粹的、总是已经得到完成的实现，即actus purus［纯粹作用］。在这里，作用乃是自为地持存者的从自身而来现身的持存化。这个存在者（ens）不光是它所是的什么（sua essentia［自在本质］），相反地，在它所是的什么中，它始终也是这个什么的持存状态（est suum esse non participans alio［有一种不与他者分享的自身存在］）。因此，在形而上学上看，神就被称为summum ens［至高存在者］。但神的存在的至高性却在于：它是summum bonum［至高的善］。因为bonum［善］是causa［原因］，而且作为finis［目的］，它是causa causarum［原因中的原因］。所以，恰恰着眼于causalitas［因果性］（即actualitas［现实性］），bonum［善］乃是赋予一切持存物以持存性的东西，因此甚至prius quam ens［胜过存在者］；causalitas causae finalis est prima［最终原因的因果性是第一性的］。


  由此看来，在“Deus est summum bonum”［神是至高的善］这个句子中所包含的，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特性刻画，或者甚至一种“价值”思想。相反地，summum bonum［至高的善］乃是因果性的最纯粹表达；这种因果性为纯粹现实之物所特有，合乎后者对一切可能持存之物的持存状态的获取（参看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qu. 1-23）。从存在学上理解，鉴于 summum ens［至高存在者］来思考的bonum［善］乃是柏拉图的ἀγαθόν［善］的回响；ἀγαθόν［善］也就是绝对“使适宜者”（即：使……适宜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使可能者”，即：可能性条件。（参看《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载《精神遗产》，第二卷，1942年，第115页）[23]


  但是，甚至在actualitas［现实性］中（对它来说，causalitas［因果性］在任何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存在状态的开端性本质也还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保留下来了，即：在场状态。Summum ens［至高存在者］是以omnipraesentia［普遍在场］为突出特征的。然而，这种“普遍存在”（Ubiquität）（即无所不在的在场）也是“因果性地”被决定的。Deus est ubique per essentiam inquantumadest omnibusut causa essendi［神由于其本质而无所不在，只要它作为万物的存在原因而在万物中在场］（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qu.8a，3）。


  现在，从现实性的这一因果性特征出发，也就可以说明对existentia［实存］的解释了。existentia［实存］乃是另一个概念词语，它在含义上往往被等同于actualitas（即现实性）；在形而上学的概念语言中，对它的使用频率甚至要高得多，特别是在essentia与existentia（即“本质”与“此在”）的区分中。existentia［实存］这个概念词语的起源无疑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两段文字上，它们几乎同样地讨论ὄν ὡς ἀληθές，即“无蔽”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参看《形而上学》，卷六，第四章，1027b17和《形而上学》，卷十一，第八章，1065a21以下）。亚氏在此谈到一种ἔξω οὖσα τις φύσις τοῦ ὄντος［存在者的某个外在自然］，也谈到ἔξω ὂν καὶ χωριστ όν［外面存在者和分离者］。ἔξω，即外面，指的是τῆς διανοίας［理智、思想］的外面，即人类觉知的外面；这种觉知在讨论中审查存在者，同时把被讨论者建立起来。以此方式被建立的东西仅仅为这样一种讨论、并且在这种讨论之实行的范围内持存和在场。在外面（ἔξω）的东西作为某种于自身中持续的东西持存和站立在它自己的位置（χωριστόν）上。如此这般“在外面站立者”，ex-sistens，即出离而持立者（das Ex-sistierende），无非就是自发地在其被生产状态（Hergestelltheit）中在场的东西，即ὄν ἐνεργείạ［实现中的存在者］。


  这段文字可以让人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者的探讨中推导出拉丁文的概念词语ex-sistentia［实—存］。为了洞察存在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对自发地在场者（οὐσία［在场状态］）的特性刻画在此已经被建立在一种转变了的真理之本质基础上了。“真实之物”虽然还被叫作ἀληθές，即无蔽者；但这个真实存在者，即陈述，之所以是真实的，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作为解蔽性的东西是一个“无蔽者”，而是因为通过觉知的适应，它觉知并且确定了这样一个“无蔽者”。对亚里士多德所思的ex-sistentia［实—存］意义上的存在的规定，起源于那种真理之本质的变化，即真理之本质从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向审查性的陈述的正确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始于柏拉图，并且支撑着形而上学的开端。尽管在ex-sistentia［实-存］这个概念词语中也十分不确定地回响着这种起源，这种同样已经具有形而上学特性的起源，但ex-sistentia［实—存］却是从actualitas［现实性］出发获得决定性解说的，这就是说，是着眼于causalitas［因果性］而获得其决定性解说的。


  在此期间，苏亚雷斯[24]的《形而上学论辩》（Disputationes metaphysicae）对于现代形而上学之开端的持续影响已经变得更为清晰了。在是书中，苏亚雷斯关于ex-sistentia［实-存］说过下面这番话（XXXI，sect.IV n.6）：“nam esse existentiae nihil aliud est quam illud esse, quo formaliter, et immediate entitas aliqua constituitur extra causas suas, et desinit esse nihil, ac incipit esse aliquid: sed huiusmodi est hoc esse quo formaliter et immediate constituitur res in actualitate essentiae: ergo est verum esse existentiae”［因为实存存在者无非是那个存在者，通过它，某个实体形式地和直接地在其原因之外被建立起来，不再成为虚无，而是开始成为某物：而且实际上，这个存在者具有这样一种方式，即通过这个存在者，某物形式地并且直接地被建立在本质之现实性中：因此，它是真实的实存存在者］。[25]


  实存乃是那样一种存在，通过它，一种本质状态向来真正地并且直接地在原因之外被建立起来，非存在（Nicht-sein）因此也就停止了，开始成为一个当下之物。依照存在中主导性的区分，ex-sistentia［实—存］向来联系于一种本质状态。一个存在者向来所是的东西，乃通过实存而在招致过程之外被建立起来。[26]这就意味着：什么-存在贯穿一种有所招致的实现，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在此所获取的东西进而作为被作用者从招致过程中被释放出来，并且在自身基础上被建立为一个现实之物。现在，“extra”不再像亚里士多德的ἔξω［外面］那样联系于διάνοια［理智、思想］，即人类觉知，而是联系于一个流逸着的招致过程。Ex-sistentia［实-存］乃是res[27][28]extra causas et nihilum sistentia［在原因和虚无之外持立之物］意义上的actualitas［现实性］，即一种作用状态（Wirkendheit），它把某物置入招致和实现过程之外的领域里，被作用状态的领域里，并且因此克服了虚无（即现实之物的缺失）。


  但是，如果ex-sistentia［实—存］是把某物置入招致过程之外的领域里，那么，作为causalitas［因果性］的actualitas［现实性］还能如何来规定实存之本质呢?难道实存不是把招致过程打发掉了么?恰恰相反。因为只要实存摆脱招致过程之区域而摆置入作用的自由之境之中，而后者现在就是一个以自身为基础的现实的、因而起作用的东西，那么，实存恰恰是依赖于招致过程的。摆置和建立，即ex-sistentia［实-存］的“使站立”（Stehen-machen），由这种招致而来成其所是，但始终只是由之而来才成其所是的。ex-sistentia［实-存］乃是actus, quo res sistitur, ponitur extra statum possibilitatis［事物借以在可能性状态之外被建立和设置起来的作用］。这种actus［作用］就是causalitas［因果性］。只有它能够、而且应当从原因中把事物当作被招致的、亦即被作用的东西设置出来（heraus-setzen）。[29]


  这个表示如此-存在的通常名称，即实存，在上面这种解释中证实了作为actualitas［现实性］的存在的优先地位。它的作为现实性的本质的统治地位规定了存在历史的进展，通过这种进展，已经肇始的本质之规定得以实现，直抵其先行被赋形的完成。现实之物乃是实存之物。实存之物涵括一切，即通过某种招致方式constituitur extra causas［在原因之外被建立起来的］一切。但由于存在者整体乃是某个第一作用者的被作用和作用的产物，所以就有一个特有的构造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这个构造把自身规定为当下被作用者对于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作用者的响应。沙粒、植物、动物、人类、数字的现实性，响应于第一作用者的作用；它与第一作用者的现实性既相同又不相同。感官可经验和可把握的事物是实存的，但非感性的和可计算的数学对象也是实存的。说“m实存”（m existiert），意思就是说：从某个确定的计算出发点出发、借助于确定的计算手段，这个量是明确地可构造的。如此被构造的东西因此就被证明为在某种计算的证明联系中起作用的东西。“m”就是人们能够计算、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必须计算的东西。数学的构造乃是某种constituere extra causas［在原因之外的建立］的构造，有所招致的作用的构造。


  存在在现实性之本质中给出自身，而现实性规定着实存者之实存。存在之成为作用，乃在那种统一而多样的意义上，根据这种意义来看，作用者，但也包括被作用者、被作用的作用者，以及起作用的东西，都是存在者。[30]如此这般以多重方式根据作用而被规定的存在者就是现实的（wirk-lich）。


  存在已经委身于现实性之本质了，这一点只能被回忆。在这里，回忆还得返回去，指向先前的在作品性的（werkhafte）和可见的在场意义上的存在之本质。离开这个本质的进展使得ἀγαθόν［善］和αἴτιον［原因］成为决定性的。


  存在从使可能和招致而来的本质起源贯穿并且支配着存在之历史。使可能、招致、论证预先已经被规定为聚集，即根据唯一地起统一作用的一的聚集。这种统一既不是一种交织也不是一种统握。存在之本质所依据的这个[image: z1125]ν［一］，具有庇护着的解蔽的特征，具有必须由此出发来思考的聚集的特征。这个“一”的统一性贯通存在历史，以各各不同的形态显示出来；而不同形态的差异性起源于’Αλήθεια［无蔽］即庇护着的解蔽的本质变化。


  如果依据上述事件，存在者此间早已经普遍地被经验和意指为现实之物，那么，这种意指（Meinen）依然是连存在的这种本质的令人诧异的唯一性也触及不到的。这种对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的意指固然把这个本质来源的事件掩盖起来了，但它决不能损害这样一种确定性，即存在的这个本质借以把存在历史之进展带向其极端完成的确定性。


  



第3节 真理向确信的转变


  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的隐蔽历史也首先使西方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各个基本立场成为可能。这些基本立场总是把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建立在现实之物基础上，并且为了这个现实之物把这种真理树立和确保起来。即使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之本质把一种面对作品性的在场状态（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不可变更的转变固定为一个最终的东西，在如此这般确定下来的本质领域里，作用和现实性如何得到规定的问题也还是悬而未决的。按照作为形而上学的开端而兴起的存在者之优先地位，存在，此间已经被表象为存在者之一般规定性（κοινόν［共性］，καθόλου［普遍］，genus［种、类］，commune［共性］）的存在，向来是从某个决定性的存在者那里取得其本质形态的。


  何种现实之物对于现实性之本质的规定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是不能计算的，也不能仅仅似乎在历史学上得到确定。既然神这个创造者作为第一因是首先发挥作用的东西，而它的作用对象却是世界，在世界中真正的作用者又是人，那么，神、世界（自然）、人，这三者就限定了那样一些可能性的范围，正是根据后者，这些现实之物领域中的某个领域才接受了对现实性之本质的构成。然而，假如连那种根据向来决定性的现实之物所作的现实性规定也并非原初地来自存在者，而是起于存在本身，那么，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对现实性之本质的展开也就必定指向这个来源。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标志显明于以下事实，即：真理的当下具体本质（某个人类正是在这个本质的光亮中经验存在者的）参与了存在之历史。当然，这种参与的方式还深深地被掩盖着。


  真理，这期间已经在形而上学中转变为intellectus［知识、理智］（humanus［人类的］，divinus［神的］）之标识的真理，进入它那个被称为确信（Gewiβheit）的最终本质之中。“确信”这个名称表达的是：真理关乎那种“已经意识”（das Bewuβthaben），后者作为一种知识、一种表象是建立在意识基础之上的，而且，只有当这种知识同时认知自己以及它所认知到的东西本身，并且在这样一种认知中已经对自身有了确信时，它作为知识才是有效的。在这里，确信不光被视为对认识的添加，亦即完成对知识的掌握和占有。而毋宁说，作为对自身有所意识的关于被意识之物的意识，确信乃是决定性的认识方式，也即决定性的“真理”方式。相反地，单纯地具有对某物的意识，这不再是一种知识，或者说，还不是一种知识。


  真理在本质上成为确信，这一事实乃是一个事件，其开端是一切形而上学所不能达到的。与之相反，在与真理之本质的这一转变的联系中，立即就显示出人在现实之物范围内的一种独特的优先地位，但同时也显示出在神学上被思考的无条件的现实之物的一种相应的作用。两种现实性（即神与人），作为认识着的存在物，在形而上学看乃是真理的载体，因此构成知识和确信的现实性。


  然而，在确信之本质中包含着向来对自身的确定性，也即为自身要求对它自身的最后确保。因此，确信首先而且唯一地规定了那个现实之物的现实性，这个现实之物首先仅仅表现为确信的当下载体。由于这样一来，确信根据对它的自身确保之自身实行的本质要求而使它自身的载体发挥作用，它就挑起了它的本质的可能载体之间的斗争。首先，神这个创造者，以及与之相随的呈献和管理神赐的机构（教会），处于对唯一的和永恒的真理的唯一占有中。作为actus purus［纯粹作用］，神乃是纯粹的现实性，因而是一切现实之物的原因，亦即是救恩（das Heil）的源泉和场所。这种救恩作为极乐保证了永恒持存。对于这种救恩，人是决不能自发地无条件地确信的。相反地，通过信仰，同样也通过无信仰，人本质上已经被固定在对救恩之确信的获取上，或者，人已经被逐入对这种救恩及其确信的放弃中了。因此就有了一种在其本源上看隐而不显的必然性，即：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为自己确保在基督教意义上或者其他意义上的救恩（救恩：σωτηρία［拯救］：救赎：赦免）。


  作为确信的真理的统治地位的存在历史性起源隐藏在那种释放过程（Ent-lassung）中，即把它的本质从开端性的存在之真理中释放出来的过程。对于人自身及其作用的可靠保证规定了人的现实性。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依照一般确信（自身确保）之本质自发地规定了确信之本质，从而把人类带向在现实之物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人自发地把现实之物当作对他发生作用以及由他所作用的东西纳入扩建（Anbau）和建造（Aufbau）之中。现实之物成为在那种人的活动范围内可作用的东西，而人的活动有意识地靠自己设置自身，把一切都纳入培植和保养之中。


  因此，作为人类结构的“文化”就得以历史性地开始了；这种“文化”乃是那种确信自身的、并且着眼于自己的自身确保的人类的“文化”（参看笛卡尔：《谈谈方法》）。文化本身被抬举为“目标”，或者——这本质上是同一个意思——，文化可能被设置为人类对于地球的统治地位的手段和价值。基督教会进入一种防御阵地。这种防御的关键行动就是接纳了这个新出现的敌人的本性。这个敌人起先还在基督教世界里活动，并且在其中把自己设置起来。基督教教会成为文化基督教。但反过来，文化，也即已经对自己的活动有了可靠感的那种人类的自身确信，也力求把基督教整合到它的世界里，并且扬弃基督教的真理，使之成为自身确定的人类及其知识可能性的确信。


  由于真理成为一种确保自己的人类在知识上的确信，那个在历史学的年代计算中被称为“现代”（Neuzeit）的历史就开始了。“现代”这个名词道出了比它的意思更多的东西。它道出这个时代的一个本质性要素。只要这个时代的人类置身于其中的真理要求着对人的一种无条件统治地位的确保的扩建，则这种真理的本质就把人及其活动移交给那种不可避免的和永无止息的忧虑，亦即关于如何提高确保可能性以及重新面对新引发的各种危险来保障这些可能性的忧虑。人及其活动是在他的成功和发明的常新因素中、在他的成就和占有的始终最新的东西中、在他的体验的始终闻所未闻的东西中得到进展的。


  这样一种对安全保障的获取，以及这样一种把现实之物设置到可靠性之中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贯通并且支配现代诸世纪的人类的历史进程，只是因为在这个历史的预兆开端中，人与一切现实之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已经变成了确信，而这种确信从此以后把它自己的本质丰富性作为决定性的真理本质展开出来。但是，甚至真理之本质从思想陈述的正确性向表象的确信的这样一种转变，也是由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之本质预先规定了的。所以，这种真理之本质的转变就给出一个标志，标明存在本身是以何种方式开始完成它作为现实性的本质的。


  真正现实的东西（actus purus［纯粹作用］）乃是神。现实性（actualitas）是起作用的因果性，后者从自身中获取对那种独立持存性的持存化。然而，因果性并不止于对一切非神性之物亦即受造物在尘世的持存状态的引发和产生。最高的因果性乃是作为summum bonum［至高的善］的actus purus［纯粹作用］，后者作为预先规定一切、并且因此把一切都提升到真正持存性之中的最终目标（finis），把现实之物的全部现实性固定在第一原因（Ur-sache）中。因此，按照神的模样被创造出来的人这个现实之物，首先就必须通过对至高的善的把握、亦即通过信仰（fides, qua creditur［经由被相信的信仰］）来谋取自己的现实性。通过信仰，人确信于最高现实之物的现实性，因此同时也确信于他自己在永恒幸福中的现实持存化。最高现实之物的因果性就这样赋予受造的人以某种确定的、以信仰为基本特征的现实性。


  在信仰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确信，而且是那样一种确信，它即使在对自身的非确信中、也即对它所信的东西的非确信中也是得到可靠保证的。所信的东西是那种现实之物，它的现实性作为actus purus［纯粹作用］维系和引导着人在其打算和表象中的一切活动。只有当人同时自发地作为他自身俯身于某个有约束力的东西，在这种俯身中向所信之物开放自己、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自由的，这时候，人才能置身于这样一种信仰的维系力量中。只有当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按各自的方式——的所有各个不同的行为方式都在自身中承荷着那种基本特征，即那种作为确信总是为发挥作用的人提供和保障现实之物的基本特征，这时候，在信仰及其确信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人的自由（“propensio in bonum”［善的倾向］；参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四个沉思，“De vero et falso”［论真理和错误］），才能作为受造的人的本质结构展开出来。[31]


  然而，人不仅以通过信仰与神和神造的世界打交道。人也借助于lumen naturale［自然之光］与现实之物打交道。在理性的自然之光中，一种对人来说特有的确信必须成为决定性的——如果这种确信决定着与现实之物的合适关系。尤其是按照gratia supponit naturam［恩典归于自然］这个定律，如果超自然的东西以某种方式植根于自然行为，那么，一切自然的人类行为和活动就必然地都是以人为他自己所谋得的一种确信为基础的。人的自然行为的真理的本质必定是确信。


  这种要求，即人本身能够完成的对人的自然持存性的自身确保的要求，并非起源于一种反抗信仰学说的暴动。相反地，它乃是最高的真理具有救恩确信（Heilsgewiβheit）这一事实的必然后果。真理向表象之确信的本质转变取决于作为actus purus［纯粹作用］的存在的本质。因此，在现代历史中，基督教信仰以多样的变式始终对现实（对文化）的设置和保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同样地，它对根据现实性对现实之物的解释工作（对现代形而上学）来说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代文化都是基督教的，即使在它变得无信仰的时候亦然。另一方面，基督教则想方设法努力保持其文化能力，力求成为一种文化基督教，而且恰恰就在信仰的基督教性已经远离于原始基督教的地方。


  因此，如果连自然的、人自己所谋得的对现实之物的表象也是由作为确信的真理所支撑和引导的，那么，任何在某种真理中被提供出来的现实之物，任何真实的存在者（ens verum），就必定都是一个ens certum［确定无疑的存在者］：“ac proinde jam videor pro regula generali posse statuere, illud omne esse verum, quod valde clare et distincte percipio.”［“因此，我觉得，我已经能够确定这样一条总原则：凡是我十分清楚和十分分明地感知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个沉思）。[32]


  一个真实之物是这样一个东西，人向来从自身而来清楚而明白地把它带到自身面前、并且把它作为一个如此被带到自身面前来的东西（被表象者）投置给自己，以便在这样一种投置中保障被表象之物。这样一种表象的可靠性就是确信。按其意义来看真实的东西就是现实之物。这种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的本质包含于那个在确定的表象中被表象的东西的持续性和持存性。这种持续性排除了在一切表象中——只要它进行怀疑——出现的来回摆置活动（Hin- und Herstellen）的非持存性。无可怀疑的表象乃是清楚明白的表象。如此被表象者也已经把持续之物、亦即现实之物投置给表象了。


  现实性乃是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即通过确定的表象、并且为了这种表象而被建立起来的持存之物的持续性意义上的被表象状态。


  诚然，在现实性之本质转变的开端中（这个本质转变的历史是由作为存在历史的现代形而上学来完成的），这个本质尚未明确地被表达出来。情形正相反。看起来几乎可以说，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现实性的传统本质，即actualitas［现实性］，毫无变化地被保持下来，只是对现实的把握方式（即认识）经受了一种特殊的考察（“理论”）。实际上，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存在的本质是多义的，因为出现了现实性之本质完成的本质可能性的多样性，后者从原始统一性中展开出来之后，后来又联合在一起了。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处现实性之本质的多义性乃是一种真正的过渡的标志。与之相反，在“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中表达出来的现代哲学的开端的所谓单义性，则是一种假象。


  作为真理之本质的确信从自身而来提出要求，要求具有一种对它自身普遍适恰的可知性，一种被意识之物，后者作为真正现实之物能够通过确信在知识中得到扩建和建造，因而能够得到保障而达到持存状态。确信乃是一切被表象之物的植根于本己本质中的、并且仅仅信赖于这种本质的可靠性。因此，确信要求一个与之相符的基座，这个基座明确地作为对现实之物的一切表象性的构造和谋取而不断地呈现给表象。


  如果真理的本质，已经变成确信的真理之本质，是通过被置入真理之本质中的人本身、并且为了这个人本身而谋取对它来说适恰的对于现实的关系，因为它需要人去构造凿凿可靠地可谋取的可知之物；而同时，如果对于这种构造的确信需要那个基座，确信本身的本质就作为基石被嵌入其中了，那么，对于一切表象活动来说，预先就必须有某个现实之物得到了保障，这个现实之物的现实性（亦即稳固性）摆脱了一种可怀疑性意义上的表象活动的一切震荡。这种确信的要求指向一个fundamentum absolutum et inconcussum［绝对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指向一个基座，后者不再依赖于与某个他物的关联，而是自始就摆脱了这种关联，自始就是以自身为依据的。


  哪个现实之物适合于成为这样一个基座，而且它同时能够发生变化，以适合于通过确信而得到准备的现实性（对一切表象而言的持续性）的本质呢?


  



第4节 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向subiectum［一般主体］的转变


  直到现代之开端，而且还延续到现代时期，现实之物都是ens actu［作用存在者］，也即在其合乎关系的持存状态中的向来受作用的作用者（das je gewirkte Wirkende）。相反地，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存在并不是作为actualitas（现实性）呈现出来的，而是作为与当下之物的逗留相符合的作品性（Werkheit）（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呈现出来的。当下之物自发地呈放出来，是真正的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凡与已经在场者一道到来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一概称之为συμβεβηκότα［属性］；从这个名词中，我们尚可听出在场的特征，因而也可听出希腊的存在（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之本质。但是，因为συμβεβηκότα［属性］向来仅仅一道在场，只是作为那个已经自发地逗留者的附加物而到来的，而且只是与后者一道、寓于后者才有一种持留，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μὴ ὄν［非存在者］，是没有达到当下之物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逗留的纯粹方式的在场者。


  与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向actualitas［现实性］的转变相应地，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向subiectum［一般主体］的转变也掩盖了希腊人所思的存在之本质——尽管有着字面上忠实的翻译。Subiectum［一般主体］乃是在actus［作用］中被放置和投抛在下面的东西，于是就还可能为他物所分有。在这种偶然的分有中，在accidens［偶然性］中，我们同样也已经听不到在场状态中的一道到达（Mit-ankommen）了，也即一种在场方式。放在下面的东西和被放置在下面的东西（subiectum）担当了那个基础的角色，他物被置于这个基础之上，以至于被放置在下面的东西也可以被理解为站立在下面的东西（das Unter-stehende），因而也可以被理解为在一切之前持续的东西。Subiectum［一般主体］和substans［处在下面的东西］指的同一个东西，指的是真正持续的和现实的东西，这个东西与现实性和持续性相符合，因此被叫做substantia［实体］。很快地，前面一开始得到规定的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本质，也即自发地呈放的东西的本质，就从substantia［实体］的角度被解释了。οὐσίἀ即在场状态，被思为substantia［实体］。实体概念是非希腊的，但它与actualitas［现实性］一道，控制着后来的形而上学对存在之本质的特性刻画。


  然而，就如同通过真理从ἀλήθεια［无蔽］向ὁμοίωσις［符合、类似］的转变，以及通过由此兴起的真理向陈述（λόγος［逻各斯］）的移置，亚里士多德对“existens”［出离而持立者］的特性刻画被规定为ἔξω τῆς διανοίας ὄν［在人类觉知外面的存在者］，同样地，真理之本质的同一种转变以及从中才产生出来的κατάφασις［断言、命题］（λόγος［逻各斯］）的优先地位获得了对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一种影响深远的歧义性和重新解释的准备。既然是自发地呈放着在场的东西，真正的存在者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καθ'οὗ λέγεταί τι［某物据此而被言说］，根据后者，某个被显示和被言说者（λεγόμενον）作为放在下面的东西（das Unterliegende）而得到言说。就其本身而言，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现在就是λεγόμενον（λόγος） καθ'α ὑτο［根据自身被言说者（逻各斯）］，也就是那个东西，它直接地并且仅仅就其本身被招呼、从而作为存在者变成可通达的。λόγος［逻各斯］，即陈述，现在标识的是放在下面的东西本身，同时也指从自身而来在场的东西，因而保持为一切承认和否认（Zu- und Absage）的基础。从此以后，对在场者之为在场者的一切本质性规定，亦即存在者的特征，就保持在κατάφασις［断言、命题］即κατηγορία［范畴］的范围内。它们就是范畴。因为λόγος［逻各斯］烙印了放在下面的东西的本质，所以，它就成为关于ἀρχή［本原、始基］和αἰτία［原因］的规定，即关于后世所谓基础和原因的规定。


  此后，“subiectum”［一般主体］就成为这样一个名称，它既表示主-客关系中的主体，也表示主-谓关系中的主词。


  开端中的形而上学的这个转变把ἐνέργεια［实现］释放到actualitas［现实性］之中，把οὐσία［在场状态］释放到substantia［实体］之中，把ἀλήθεια［无蔽］释放到adaequatio［符合］之中。类似地，λόγος［逻各斯］，以及与之相随的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也进入ratio［根据、理性］这个翻译词语的意义范围内（ῥέω，ῥῆσις=言谈，ratio［根据、理性］；reor=陈述、看作、辩护）。Ratio［根据、理性］相应地就是表示subiectum［一般主体］即放在下面的东西的名词。因此，一个表示人类（陈述）行为的名称得以进入某个概念词语的作用之中，这个概念词语所表示的东西构成某个在其真实存在中的存在者，因为这个存在者作为逗留者于自身中持续，因而是位于一切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东西下面的东西，是subiectum［一般主体］。在后世的形而上学中，根据，被理解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本质的根据，获得了一个根本不是不言自明的名称：ratio［根据、理性］。


  每一个自发地逗留、因而呈放出来的东西都是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Subiectum［一般主体］是一颗星，一支植物，一个动物，一个人和一个神。如果说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中要求有一个fundamentum absolutum et inconcussum［绝对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后者作为真实存在者符合于certitudo cognitionis humanae［人类思维的确信］意义上的真理之本质，那么，在此就有一个subiectum［一般主体］受到了追问，后者在一切表象中、并且对于一切表象来说总是已经呈放出来，并且在无可疑问的表象范围内成为持续的和持立的东西。表象（percipere［知觉］，co-agitare［思想］，repraesentare in uno［一体再现］），乃是人类一切行为（包括非认识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由此看来，一切行为都是cogitationes［思维、表象］。然而，在向来把某物投置给自己的表象过程中已经持续地向表象呈放出来的那个东西，乃是表象者（ego cogitans［表象着的自我］）本身，一切被表象者都被带到这个表象者面前，向着这个表象者并且返回到这个表象者（re-praesentare［再-现］），一切被表象者都成为在场着的。只要表象持续着，则表象着的ego cogito［我思］也就向来成为明确地已经在表象中并且对于表象呈放出来的东西。因此，持续地已经呈放出来的东西的突出特征，即subiectum［一般主体］的突出特征，就属于表象（perceptio［知觉］）的本质结构范围内的ego cogito cogitatum［我思思维］。这种持续性乃是那个东西的持存状态，这个东西在任何表象中都不可能受怀疑，哪怕这种表象本身就是一种怀疑。


  Ego［自我］，即res cogitans［表象着的自我］，乃是别具一格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它的esse［存在］即在场，是与确信意义上的真理之本质相符合的。这个esse［存在］界定着existentia［实存］的一个新本质；在《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第49节中，笛卡尔把existentia［实存］的这种新本质规定为一种veritas aeterna［永恒真理］（即公理）：is qui cogitat, non potest non existere, dum cogitat。“在表象之际与某物相对待的东西，不可能在它进行表象时持续地发挥作用”。


  现实性是通过持存状态（表象之延续）而被界定为持续性的。但同时，现实性也使表象者成为一个ens actu［作用存在者］。这个别具一格的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的全新本质的作用具有表象的基本特征。相应地，在一切表象中被表象和被提供出来的东西的现实性，是通过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而得到刻画的。


  于是，现实性之本质的一个特征就开始展开出来了。这个特征后来首先被康德十分清晰地理解为对象之对象性（客体之客体性）。表象导致对对象之对立（Entgegenstehen）的投置。只要我们在形而上学上来看，而不是以一种与存在不适合的心理学的方式来思考，则作为表象状态的现实性就决不意味着：现实之物是表象活动的一个心灵-精神的产物和效果，因而是仅仅作为心理构成物而现成存在的东西。相反地，一旦在现实性之本质中表象和被表象状态的基本特征达到优势地位，则现实之物的持续状态和持存状态就被限定于在re-praesentatio［表象］之现时在场（Praesenz）中的在场（Anwesen）范围内。在存在的形而上学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在场特征，也并没有在那个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向actualitas［现实性］的转变中完全灭绝，而只是发生了变化而已（可比较actus purus［纯粹作用］的omnipraesentia［普遍在场］）；现在，它就作为表象（re-praesentatio）范围内的现时在场而显露出来了。


  笛卡尔的《沉思》讨论作为res cogitans［思维之物］的人这个subiectum［一般主体］的特征。在那里，笛卡尔把存在思考为ens verum qua certum［作为确定存在者的真实存在者］的esse［存在］。这个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的全新地得到思考的本质，还没有获得专门的命名。这决不意味着，《沉思》岔开了存在者之存在问题，而拐向关于存在者之认识的问题了；因为这些“沉思”自称为《第一哲学沉思集》，也就是说，它们是坚持在关于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问题范围内的沉思。这些“沉思”乃是一个肇始，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肇始，是构成现代之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开端的肇始。


  但在这里，向现代形而上学的整个翻转完成得多么少，这一点可见于以下事实：res cogitans［思维之物］，作为fundamentum absolutum et inconcussum［绝对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别具一格的subiectum［一般主体］，而同时也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一个substantia finita［有限实体］，即creata［受造物］。Substantia finita［有限实体］是由causa prima［第一因］的因果性决定的。在其他subiecta［一般主体］中间的mens humana［人类思维］的特征表现在：它notior est quam corpus［比物体更为人所熟悉］。这种在熟悉方面的优先地位并不涉及到更为轻易的可认识性，而是指在作为自身投置（Sich-Zustellen）的人类表象范围内的res cogitans［思维之物］的更为本真的现时在场。在这里，根据现实性的全新本质来思考，人类表象和表象着的人比其他一切存在者更为持续、更为现实、更具存在者特性。所以，按照它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呈放的这样一个特性，mens humana［人类思维］后来就要求自己独享“主体”这个名称，以至于subiectum［一般主体］与ego［自我］，主体性与自我性，变成同等意义上的东西了。作为陈述之对象的名称，“主体”在此只是在表面上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高贵地位。这种高贵地位出现在莱布尼茨那里，并且在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中得到了完全的展开。


  然而，着眼于其现实性的本质来看，一切非人的存在者首先还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可能是由对于进行表象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的被表象状态和对象性而得到规定的，但也可能是通过ens creatum［受造物］及其实体性的actualitas［现实性］而得到规定的。另一方面，作为actus purus［纯粹作用］意义上的actualitas［现实性］的存在的唯一统治地位却已经破碎了。在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真理范围内，存在之历史开始把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带向统一，并且因此实现对存在之本质的完成。在这种历史的开端的肇始中，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这种历史以一种独特的确定性要求着人之本质。


  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形态的存在历史的完全开端发生在那个地方，在那里，被规定为现实性的存在之本质的完成虽然还没有真正得到实行，但这种完成的确定性已经得到了充分酝酿，这种完成史的基础因此得到了设置。承担对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的这种酝酿工作，并且因此处处贯通和支配这种完成史，这乃是莱布尼茨所实施的那种思想的存在历史意义上的使命。


  根据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开端性传统，每个存在者都是一个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这个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在后世被规定为subiectum［一般主体］。笛卡尔思想对人这个subiectum［一般主体］的特性作了如下刻画：这个subiectum［一般主体］的actualitas［现实性］在cogitare［思维］（percipere［知觉］）的actus［作用、行为］中有其本质。


  但是，如果actualitas［现实性］竟在自身中包含着percipere［知觉］的这样一个基本特征，那又如何呢?为什么actualitas［现实性］的这个本质特征会一直蔽而不显呢?向来起支配作用的真理之本质决定着存在之本质的敞开状态（Offenbarkeit）的方式和范围。如果真理已经成了确信，那么，一切现实之物作为现实之物就必定都向它所是的现实之物投置自身。一切作用现在就都揭示自身为一种在作用中的自身获取作用。[33]这种作用的本质并不就体现在单纯地导致某物的作用中；而毋宁说，于自身中而且不只是附带地，每一种导致作用都是一种自身获取作用。在作用中包含着那个基本特征，对于它，我们也许最好用“达到自身……”（Auf-sich-zu）这个表达来加以命名，因为这个表达并没有抢先说出什么。作用于自身中与自身相关联，而且唯有在这种关联中它才规定着自己发挥的作用。然而，使这种“达到自身”得以成其本质的那个关连物还不需要成为一个自我（Ich），也不需要成为一个自身（Selbst）。鉴于导致作用向被导致者的进展，这种“达到自身”就可以被把握为回转（Rück-wendung）（reflexio）。不过，在这里必定悬而未决的是：这种转折带回到何方，它真正地表象出来的是什么。每一种作用都是一种获取自身的导致作用。由于它每每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它就完成了一种投置（Zu-stellung），并且因此以某种方式把受作用者表象出来。作用于自身中是一种表象（percipere［知觉］）。更本真地来思考现实性的本质，深入到本己要素之中来思考现实性的本质，这在作为确信的真理之本质领域里就意味着：着眼于作用和现实性之本质如何更丰富地从perceptio［知觉］之本质中展开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来思考perceptio［知觉］（即表象）的本质。


  



第5节 莱布尼茨：现实性与表象的一体性


  充分原始地和完整地来思考，在何种意义上表象构成现实之物之现实性的基本特征，因而每个存在者仅仅作为表象着的存在者才真正地存在呢?这个问题显明于以下事实：从存在者的一个基本规定出发，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实体之实体性）与表象是同一个东西。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种基本规定是统一性（Einheit）。这里重又出现了那种贯穿一切形而上学的歧义性，根据后者，“统一性”意味着本质上由统一性规定的当下的“一”（Eine），但也意味着这个决定性的统一性本身。类似地，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也意味着一种存在状态（一个存在者），以及作为存在者之本质的存在。


  当莱布尼茨思考“单子”时，他思考的是作为“诸单元”之本质机制的统一性。但是，赋予“统一性”这个多义名称以单义性的那些本质丰富性，乃起源于现实性与表象的共属一体性。在1687年8月30日致阿尔诺[34]的信中（《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97页），莱布尼茨写道：“Pour trancher court, je tiens pour un axiome cette proposition identique qui n’est diversifiée que par l'accent, savoir que ce qui n'est pas véritablement unêtre, n'est pas non plus véritablement un être.”［简而言之，我认为下面这个同一性命题是一个公理，它惟通过着重号的变化获得了两个意义：凡并非真实地是一个存在者的，就并非真实地是一个存在者］。[35]一个存在者（unêtre），从向来起统一作用的“一”而来在场的东西；一个存在者（un être），一个本身包含着统一性的在场者（在场）。在1703年6月20日致沃尔德[36]的信中（《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51页），莱布尼茨写道：“Quodsi nullum vere unumadest, omnis vera res erit sublata”［但倘若没有真实的一，任何真实存在者就都被排除掉了］。真实统一者给出每个事物的在场。


  统一性构成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但这一点只适合于真实的统一性。它存在于一种原始的、亦即简单的、安于自身的统一作用中，这种统一作用以这样一种方式聚集和折叠起来，即：单一之物向着统一者被投置和表象出来，因此同时就被展开出来。这种简单地折叠着和展开着的统一过程意义上的统一性，现在就具有表象的特征。每一种表象向来都把一个多样之物投置给自立的统一者，总是构成“一”的状态（即真正存在者的状态）。被投置的多样之物向来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为——假定神是无限的存在者——存在者之大全是决不能在某个受造的存在者中被投置出来的。所以，每一个通过表象而造成的单子状态在自身中就处于向下一个、因而本质上过渡性的状态的过渡之中。因此，《单子论》第14节中有言（《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六卷，第608—609页）：“L'état passager qui enveloppe et représente une multitude dans l'unit ou dans la substance simple n'est autre chose que ce qu'on appelle la Perception, qu'on doit bien distinguer de l'apperception ou de la conscience...”［包含和体现一种在统一性或者简单实体中的多样性的那个附带条件，无非是被称为知觉的东西。我们应当小心地把后者与统觉和意识区别开来……］。[37]在这里，表象[38]之本质不是在心理学上被规定的，而是唯一地鉴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本质被规定的，而且被规定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1706年7月11日致博斯[39]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311页），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简略的、因而容易引起误解的讲法；他用一个句子来阐释表象的形而上学本质：“Cum perceptio nihil aliud sit, quam multorum in uno expressio, necesse est omnes Entelechias seu Monades perceptione praeditas esse, neque ulla naturae Machina sua Entelechia propria caret.”［既然知觉不外乎是对统一性中的多样性的表达，那么必然地，一切隐德莱希或者单子就都是备有知觉的。没有一个自然机器缺乏它自己的隐德莱希］。[40]Perceptio［知觉］乃是单子的本质表达；它参与构成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单子的统一性；它的特有本质在于“表达统一中的多样性”。这个expressio［表达］是投置着的展开，即développer（《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四卷，第523页），后者属于聚集着的折叠，即envelopper，并且明确地被把握为再现（representer）。“知觉”（perceptions）乃是“les représentations du composé, ou de ce qui est dehors, dans le simple.”［复合物或者外在事物在单一之物中的再现］[41]（《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六卷，第598页）。Multa［多样之物］得以在其中展开出来、即展现出来并且集中地投置出来的那个unum［统一性］，乃是“单一之物”，后者从自身而来起着统一作用，把多样之物投置给自己，并且在这种投置着的表象本身中有其自立、持续性、亦即现实性的本质。


  莱布尼茨并没有以希腊方式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ἐντελέχεια［隐德莱希］一词，而是在他的单子论思想意义上来理解的：“Ou pourrait donner le nom d'Entélechies àtoutes les substances simples ou Monades créées,car elles ont en elles une certaine perfection（ἔχουσι τὸἐντελές）, il y a une suffisance（αὐτάρκεια） qui les rend sources de leurs actions internes et pour ainsi dire des Automates incorporels.”［我们可以把一切简单实体或者被创造出来的单子命名为隐德莱希，因为它们在自身之内具有某种完满性（ἔχουσι τὸἐντελές）；有某种自足性（αὐτάρκεια）使它们成为它们的内在活动的源泉，也可以说，使它们成为无形体的自动机］[42]（《单子论》，第18节，参看第48节）。按照其“持久的”统一作用，单子本身就具有某种在自身中起作用的完满性，后者构成单子的actualitas（现实性）。在这种作为单一的、统一着的、表象着的作用的现实性的本质中，包含着“真实的统一性”，即实体的实体性：“...dico substantiam...esse una Entelechia actuatam,sine qua nullum esset in ea principium verae Unitatis.”［我要说，一个实体是由一种隐德莱希发动的，没有后者，它就不会含有任何真实的统一性原则］。[43]相反地，那些entia［存在者］（它们per aggregationem［通过聚合］而成其本身）的unitas［统一性］始终是这样一种unitas，“a cogitatione；idemque est in quibis aggregato, ut nihil vere unum invenias, si Entelechiam demas.”［它们的统一性来自思想。这在任何聚合中都是相同的；如果你取消了隐德莱希，你就找不到任何真实的统一性了］[44]（1703年6月20日致沃尔德的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50页）


  然而，由起统一作用的表象活动展开出来、并且投置给表象的东西，却不是一个任意的multum［多样之物］，而向来是一个确定地被界定的多样之物，宇宙就在其中表现出来。这个多样之物始终是世界，即mundus，但向来根据单子的知觉所持守的modus spectandi［观看方式］表现着自己。按照这种观看方式及其观点，世界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集中，即：宇宙在作用着、统一着的表象中反映自己，而且每个单子本身都可以被称为一个根据自身起作用的、也即活生生的宇宙的镜子。


  在致克拉克[45]的第五封信中，莱布尼茨十分简明扼要地写道：“chaque substance simple en vertu de sa nature est, pour dire ainsi, une concentration et un miroir vivant de tout l'univers suivant son point de vue.”［每个简单实体按其本性（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都是整个宇宙的一种集中和根据自己的视点反映整个宇宙的一面活的镜子］[46]（《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七卷，第411页，第87条）。因为每个存在者作为在其现实性中的单子，都是通过表象意义上单一的统一着的作用、从它自己的视点出发被规定的，所以，单子（“隐德莱希”）就必然地天生就是相互不同的：“Entelechias differre necesse est, seu non esse penitus similes inter se, imo principia esse diversitatis, nam aliae aliter exprimunt universum ad suum quaeque spectandi modum, idque ipsarum officium est ut sint totidem specula vitalia rerum seu totidem Mundi concentrati.”［必然的事情是，隐德莱希相互区别开来，也就是说，相互间并非完全相似。它们甚至必须就是区分的原则；因为每一个单子都依照其观看方式各各不同地表达出宇宙。这正是它们最本己的使命，即同样地成为存在者的许多活生生的镜子，或者同样地成为许多集中的世界］[47]（1703年6月20日致沃尔德的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51-252页）。因此，perceptio［知觉、表象］的展开着和聚集着的本质首先是在“世界构成”（Weltbildung）的单一的原始性中以及在自身获取作用的映射中揭示自身的。


  可是，这一点也仅仅暗示了 perceptio［知觉、表象］的本质领域，尽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本身作为一种作用（actio）的基本特征现在才暴露出来，actualitas［现实性］的本质核心现在才得到了规定。表象向来根据某个视点把宇宙投置出来，但仅仅是以某种与此视点相应的集中把宇宙表现出来，因而并没有达到真正追求的东西；这种表象本身就是过渡性的，因为它通过与宇宙的关联本质上寓于它当下的世界，并且力求超出这个世界。于是，在表象中就出现了一种超出自身而有所欲求的进展：principium mutationis“est internum omnibus substantiis simplicibus, ...consistitque in progressu perceptionum Monadis cuiusque, nec quicquam ultra habet tota rerum natura.”［（这个变化原则）内在地适合于一切单一的实体。……它包含于每一个单子的知觉之进步中，而且事物的整个本性除此之外并不具有什么］[48]（1704年6月30日致德·沃尔德的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71页）


  按照其本己的本质来看，表象是过渡性的，因为它力求过渡。这种欲望乃是表象意义上的作用的基本特征。“L'action du principe interne, qui fait le changement ou le passage d'une perception à une autre, peut être appelé Appétition; il est vrai, que l'appétit ne saurait toujours parvenir entièrement àtoute la perception où il tend, mais il en obtient toujours quelque chose, et parvient à des perceptions nouvelles.”［引起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的过渡变化的那个内在原则的作用，可以称为欲望；诚然，欲望不能总是完全达到它所期待的全部知觉，但它总是得到其中的一点，达到一些新的知觉］[49]（《单子论》，第15节，《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六卷，第609页）。反过来说，欲望（appetitus），单子在其中基于其单一性而为自己谋取自己的统一性的欲望，就自身来说本质上是表象着的。真正持续者的单一自立（persistens，1704年1月21日致沃尔德的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62页）就在于作为欲望的表象。Perceptio［知觉］与appetitus［欲望］并不是两个首先要生产出来的关于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的规定，而不如说，它们的本质统一性构成真正统一者的单一性，因此也构成它的统一性和它的存在状态。“Imo rem accurate considerando dicendum est nihil in rebus esse nisi substantias simplices et in his perceptionem atque appetitum.”［的确，如果对事情作细致的思考，我们就可以说：在事物中存在的无非是简单的实体，而且在实体中有知觉和欲望］[50]（1704年6月30日致沃尔德的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70页）。


  单一地统一着的统一性原始地是以表象着的欲望的方式起作用的。这种原始地起作用的统一性对于存在者中一切过渡性的和短暂性的东西来说始终是那个起点，与大全（All）这一个整体的关联即源自这个起点。这种关联先行贯通并且支配着一切事件。这个统一性是principium internum［内在原则］。莱布尼茨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个原则称为：vis，la force，die Kraft。[51]力的本质并不取决于对我们在某个地方经验到的作用物的事后追加的普遍化，而是相反地：力的本质就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原始本质。


  在已经变成为确信的真理之光中，真实存在者显示自身为ego cogito［我思］的cogitare［思想、表象］。力的本质在对真实存在者的存在的沉思中得到界定。惟有从这种力的本质中，个别的力才获得了它们的派生性的（衍生性的）本质。莱布尼茨《单子论》第12节的第一稿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Et généralement on peut dire que la force n'est autre chose que le principe du changement”［而且人们可以一般地讲，力不外乎是变化的原则］。[52]在这里，“变化”并非一般地指某种变异，而是指欲求着的表象的过渡性本质，任何存在者只要是存在者就都是按照这种表象的方式存在的。力，单一地起统一作用的统一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在充分的命名中被称为vis primitiva activa［原始作用力］，因为它以一种单一而原始的方式贯通并且支配着在其本质中的纯粹作用。它是subiectum［一般主体］和基础（《单子论》，第48节），是放在下面的支撑性的持续物，在它的作用中，存在者的持存性就有了它们最切近的起源，尽管不是一种从根源上获取的起源（originatio radicalis）。


  每个subiectum［一般主体］在其esse［存在］方面都是由vis［力］（perceptio［知觉］—appetitus［欲望］）决定的。每个subiectum［一般主体］都是单子。因此，在作为确信的真理的光亮中展开出来的res cogitans［思维之物］的现实性之本质，才获得了它贯通和支配一切现实之物的广度。同时，与现实性的表象本质的普遍性一道，表象的基本特征，即欲望，得以公开出来，以至于只有从vis［力］的本质中，作为存在状态之本质的统一性才能获得它的全部特性。由此，现实性整体的全新本质，明确地讲就是存在者之大全，得以开始无所不地在发挥作用。以此方式，那种将保持为现代之历史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开端得以展开出来。


  但同时，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单子论的方式）现实的东西保持着现实性的那个特征，后者把actualitas［现实性］标识为causalitas［因果性］。Causa prima［第一因］乃是suprema substantia［最高实体］；但按照现实性的本质转变来看，它的作用同样也变化了。作为表象性欲求意义上的本质性的获取作用，原始统一性（Unite primitive）的作用（《单子论》，第47节）是一种向个别现实之物的涌流（Sichverströmen），而这种个别现实之物总是在视点方式上有其限制。按照视点的洞察广度（视角），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映射宇宙的能力，也即让宇宙闪耀的能力，得到了规定。因此，受造的实体可以说也起源于“par des Fulgurations continuelles de la Divinite de moment a moment”［神性从瞬间到瞬间的持续闪烁］（《单子论》，第47节）。在神之神性的这样一种从瞬间到瞬间的持续闪烁中，就形成了那些力求进入光亮之中的闪烁点，它们相应地让神性的光亮继续闪耀，并且模仿这种光亮。就其现实性来看，一切现实之物都是单子的（monadisch），但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而是有等级的。因此，莱布尼茨就可以说：“Meae enuntiationes universales esse solent, et servare analogiam.”［我的命题通常是普遍的，而且包含着类推］（1706年7月11日致博斯的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311页）。


  莱布尼茨的思想服从由此敞然显明的存在之本质的必然性，这种存在之本质在表象着和欲求着的统一过程的单一性中使现实之物获得了它们当下的现实性，因而符合于自足自立之物的持存状态的本质。“Facile enim vides simplices substantias nihil aliud esse posse quam fontes seu principia ［simul et subjecta］ totidem perceptionis serierum sese ordine evolventium... quibus suam perfectionem quamtum fas fuit suprema substantia in substantias multas ab ipsa pendentes diffudit, quas singulas tanquam concentrationes universi et （alias prae aliis） tanquam divinitatis imitamenta concipere oportet.”［你不难看到，简单实体只可能成为关于那些在秩序中揭示自身的系列的知觉的诸多源泉或原则（以及主体）……由此，最高实体尽可能地把它的完满性分散于诸多独立实体中，这些实体可以个别地被设想为宇宙的集中以及（比他物更多一些）对神性的模仿］[53]（致沃尔德的信，无日期，《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二卷，第278页）


  欲求着和表象性的作用乃是每个subiectum［一般主体］的esse［存在］的本质。这个本质构成 existentia［实存］的基本特征。按照已经变成确信的真理的本质（它要求存在成为表象着的自身获取作用），一个存在者只要实存着，那就必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实存。“Neque alias rerum rationes puto intelligi et （summatim） vel optari posse, et vel nullo vel hoc modo res existere debuisse.”［我想，我们不能理解或者（简言之）要求事物的其他根据：一个事物应当以这种方式实存或者根本不实存］[54]（同上）。


  但是，自形而上学的开端以来，在那里首先进入本质之中的existentia［实存］一直具有相对于essentia［本质］的优先地位，因为现实性的本质特征规定着可能性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并不排除以下事实，即：反过来，当下可能之物预先参与决定了相应的现实之物。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πρώτη οὐσία［第一在场］和δευτέρα οὐσία［第二在场］[55]依然从并没有明确地得到奠基的在场状态之本质中展开出来，很快地，尤其在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向actualitas［现实性］的过渡中，它们就让这种来源完全被遗忘了。于是，potentia［潜能］和actus［作用］显现为一种尚未进一步得到规定的存在的两种方式，进而在后世的形而上学中又加入了第三个样态，即necessitas［必然性］。


  现实性之本质在现代形而上学开端中的全新表现带来了potentia［潜能］的相应变化，以至于连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作为一种区分也一道发生了变化，直到它进而在使现实性的本质变成本质上无条件的东西的重新烙印过程中，完全被置回到存在本身的本质在场之中了。


  唯有根据这种已经完成了的existentia［实存］的本质转变，莱布尼茨的那篇短文“论第一哲学的改进，兼论实体观念”（De primae philosophiae Emendatione, et de Notione Substantiae）（1694年；《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四卷，第468页以下）才获得了它名副其实的真正分量。在这里，回顾potentia［潜能］与actus［作用］的传统区分，vis［力］可以说被刻画为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间本质（Zwischenwesen）了。事实上，这就意味着对以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概念的克服。但这种考察却服务于“第一哲学”的改进，后者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并且把substantia［实体］认作真正的存在者。Vis［力］乃是表示自立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照此看来，这种存在既不在actualitas［现实性］中（因为actualitas［现实性］意味着单纯呈放之物的受作用状态），也不在一个事物的某个资质（例如树干适合于做屋梁）意义上的potentia［潜能］中。Vis［力］具有conatus［欲求］的特征，即已经欲求着的对一种可能性的努力。Conatus［欲求］本身就是nisus［努力］，亦即要求实现的倾向。Vis［力］因此就具有那种tendentia［倾向］，后者指的是包含着表象的欲求。努力着的、有倾向地绷紧的获取作用乃是持存状态的基本特征，当下存在者就是基于这种持存状态而获取自身的，也就是展开为一个mundus concentratus［集中的世界］。表象着和欲求着的持存状态乃是existentia［实存］的本质；“可能性”和“必然性”样态乃是modi existendi［实存样态］。


  眼下刚刚得到表达的existentia［实存］的本质显示出它贯通存在状态的一切基本特征的决定性流射，以及与之相应的在莱布尼茨一度记录下来的二十四个短章中“关于根据”的原理。这二十四命题看起来只是随意排列起来的，但惟有它们隐含的致密和简练才能让我们猜度到存在的单一性，即在此向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提出要求的存在的单一性。这篇日期不明的“论文”（《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七卷，第289-291页）没有标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二十四个命题”（参看下文第414页以下）。诚然，它们不能取代具有类似构造的《单子论》的九十节文字。但莱布尼茨的思想确实在这“二十四个命题”中达到了它神秘的透明性的顶峰。在此我们不拟对“二十四个命题”作一种彻底的解释（它必须显明我们指出的存在历史的核心），我们只需提一下与existentia［实存］的本质直接相关的东西。


  在ὅτι ἔστιν［如此存在］意义上的存在说的是：某物存在而不是一无所有。如此—存在（existentia［实存］）揭示自身为针对虚无的反抗（Auf-stand）（ex-sistere ex nihilo［从虚无中绽出］），因为虚无指的是绝对不存在者。然而，只消存在进入作用之本质中，存在状态真正意味着现实性，那么，诸如一种过程和一种努力、actus［作用］的一种行为之类的东西，就已经被置放于作为某个受作用者的每个存在者（res，Ding，chose）之中了。相对于如此受作用的现实之物，虚无始终是更简单和更容易的，因为对它来说不需要任何东西，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多余的。“因为虚无比某物更简单和更容易”[56]（《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第七条；《莱布尼茨哲学文集》，盖尔哈特编，第六卷，第602页）。但只要存在者存在，而虚无反正已经被认作更容易和更简单的东西，那就必须追问：“为什么某物存在而不是一无所有?”[57]（同上）当然，只有当一切、因而也包括更不简单和更不容易的东西（即存在者）对于虚无的优先地位有其“缘故”（即根据）时，上面这个关于“为什么”的问题才会有一种必然性和一种合法性。这个问题是以“形而上学”的“伟大原则”为基础的，该原则说的是：“没有充足根据就无物发生”[58]（同上）。


  可是，如果这个“原则”道出了以某种方式扬弃虚无的东西的本质开端，那么，这个principium grande［伟大原则］就必定标志着针对虚无的反抗，也就标志着在其本质中的existentia［实存］本身。每个存在者都是有根据的，即：有根据的基础（gründiger Grund），亦即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subiectum［一般主体］。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乃是一种奠基（Gründen）。这种奠基必定在自身中具有这样一个本质，即赋予存在一种相对于虚无的优先性。存在必定在自身中具有这种特征，即喜欢并且有能力处于这种本质之中。存在乃是进入自立的统一着的自身获取作用（sich-Erwirken），是把自身带到自身面前的（表象着的）对它自身的欲求。作为存在，一个可能之物的可能性已经是一种“实存”（Existieren），也即本质上是与existentia［实存］相关的。可能之物已经是——因为它根本上只是就此而言才“存在”——某个喜欢之物（Mögendes），某种有倾向的自身努力，因而是一种奠基和获取作用。根据存在之本质来思考的、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被思考的可能存在（可能性）在自身中挑起表象着的欲求，而且，这种挑起已经是一种对existentia［实存］的展开和完成。“Itaque dici potest Omne possibile Existiturire.”［所以，对每一个可能之物，……就可以说它力求实存］（《二十四个命题》，第六个命题，参看下文第414页以下）


  “求实存”（existiturire）这个表达尽管在表面上看来奇形怪状，但借助于它的言说的本质性，它实际上始终是“美的”。而按照语法形式来看，这个表达是一个verbum desiderativum［愿望词］。自身获取作用的欲求，也就是conatus ad Existentiam［对实存的欲求］（第五个命题），在其中得到了命名。可能性的实存特征得到了表达。实存本身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挑起对它自身的喜欢（das Mögen）。所以，现实性也并不排斥可能性，而是包含着可能性，在自身中保持着可能性，并且因此恰恰处于对可能性之本质的占有中，而后者的基本特征乃是appetitus［欲求］。因此，《二十四个命题》中的第一个命题是以下列句子开头的：“Ratioest in Natura, cur aliquid potius existat quam nihil”。“一个根据就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中，说明为什么宁可某物实存而非一无所有，也即某物更喜欢实存”。[59]这就是说：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就其本身来看是强求性的（exigentiell）。“实存”（Existieren）于自身中意味着：喜欢（Mögen）和统一着的能力（Vermögen），后者乃是一种获致作用。[60]只消某物存在着，它本质上也就potius［宁可］存在。


  存在之为实存，在简单而统一地获取一个作为speculum universi［宇宙的镜子］的mundus concentratus［集中的世界］（即单子）的表象性欲求意义上的实存，乃是actualitas［现实性］的全新本质。它包含着existentia［实存］对于non-existentia［非实存］的优势地位。不过，由此显露出来的存在的本质结构或许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而如果存在之本质并不是根据某个存在者得到解释的，如果自柏拉图的ἀγαθ όν［善］以来一直支配着存在的causalitas［因果性］在作为vis primitiva［原始力］的actualitas［现实性］的本质中也还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它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本质的结构了。存在的单子论本质的形而上学基本特征表现在前四个命题的步骤中：


  Ratio（cur aliquid potius existat quam nihil）“debet esse in aliquo Ente Reali seu causa.”［这个根据（说明为什么宁可某物实存而非一无所有）应当在某个实在存在者或者原因中］（第二个命题）。对莱布尼茨来说，区别于精神的（理想的）存在者，实在的存在者始终是一个res actu existens［现实存在的事物］。实在的存在者——它作为causa［原因］是一切rationes［根据］的基础——“hoc autem Ens oportet necessarium esse, alioqui causa rursus extra ipsum quaerenda esset cur ipsum existat potius quam non existat, contra Hypothesin. Est scilicet Ens illud ultima ratio Rerum, et uno vocabulo solet appellari DEUS.”［但这个存在者必定是必然的；不然的话，人们就又不得不寻求一个根据，以说明为什么它宁可实存而非不实存——与我们的假设相反。当然，那个存在者是事物的终极根据，而且通常就用神这一个词来命名的］（第三个命题）。


  在此作为根据而成其本质的神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而是纯粹在存在学上被思考的，也就是说，它是最高存在者，一切存在者和存在本身都是在其中得以引发的。然而，因为莱布尼茨根据在单子论上被规定的existentia［实存］把一切存在方式思考为modus existendi［实存样式］，所以，不光是ens possibile［可能存在者］被思考为existituriens［力求实存的东西］，[61]而且ens necessarium［必然存在者］也被思考为existentificans［引发实存的东西］了。


  第四个命题：“Est ergo causa cur Existentia praevaleat non-Existentiae, seu Ens necessarium est Existentificans.”［因此有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实存优胜于非实存，这即是说，必然存在者乃是引发实存的东西］。随着这一对facere［制作、引发］的规定，存在的制作特征在下述意义上显露出来，即：存在本身由一个存在者所作成，受一个存在者的作用。


  但在存在状态的因果本质范围内（这个本质以最为不同的形式普遍地贯通并且支配着形而上学），存在的强求性本质依然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完全开端中变成决定性的了。然而，这种exigere［强求］的突出表现并没有放弃存在的表象特征；因为这个特征保存着肇始性的和原初性的存在之本质的传承，而在场就是作为这种存在之本质而显示出来的。只不过，现在通过作为certitudo［确信］的veritas［真理］，οὐσία［在场状态］和现时在场已经成了repraesentatio［表象］中的现时在场了。可是，倘若这种现时在场被等同于对某种表象而言的被表象状态和被表象者意义上的在场状态，那它就只是片面地被思考的。


  现在，repraesentatio［表象］的本质，因而也就是vis［力］和existentia［实存］意义上的存在的本质，就进入一种独一无二的双重特征中了。每个单子都存在着，因为它在原始地起统一作用之际向来根据从视点出发映射和居有作为某个宇宙视角的世界。由于单子如此这般地表象着，它就把自身表现和表象出来，呈现自己并且因此把它在其欲求中要求的东西表象出来。它就是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象出来的东西。


  把某物表象出来，这不只是说：把某物带向自己，而且也是说：把某物表现出来，也即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指的表象。一个人“表象某物”，这意思是说：他是（ist）某人。这个存在[62]属于vis［力］。作为vis［力］和existentia［实存］，存在同时也是这样一种“表象某物”（etwas vorstellen），后者本身又向来不同地在个别单子中被这些单子本身带向自身，但首先而且整体上处于作为中心单子的最高实体的omnipraesentia［普遍在场］之中。处处保持为本质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现时在场”（Pr~senz）明确地被回溯到某个单子那里，亦即某种ego［自我］，并且真正地为这种ego［自我］（作为它本己的存在本质）所实行。与这种再现性的现时在场不同，在场状态（它的名字叫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乃是一种进入无蔽者中、并且从无蔽者而来的在场；无蔽状态由此得到经验，但本身不再被奠基于它的本质中。


  相应地，只有经过深思熟虑，νοεῖν［觉知、思想］才能被思考为表象活动（Vor-stellen），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的本质分量在于一种在无蔽者范围内的逗留，而这种逗留在为无蔽者所占有之后觉知到这种无蔽者，这时候，它才能被思考为表象活动。与在无蔽者中的逗留不同的是：照面之物把自身带入被投置者的可靠性之中。Νοεῖν［觉知、思想］与percipere［知觉］指称的是一种本质上不同的表象；因为存在，总是已经预先规定了可表象者的存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客体性，这种客体性虽然也植根于某个subiectum［一般主体］，但后者的本质并不与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本质相同一。


  



第6节 一般主体性与主体性[63]


  在其完全的开端中，现代形而上学以存在历史的方式把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之本质带入一种本质多样性之中；这种本质多样性从此以后就决不能统一地得到表达，因而也总是在某个方面通过补充性的名称而被扭曲了。但恰恰因此，也许一种意在指明存在历史的最初尝试可以利用此类名称，即使这种做法仅仅效力于下一个任务，就是从根本上为下面这回事情做一番准备，即：对这种在时间上最切近于我们的历史的回忆，对存在之本质（Seinswesen）的自成一体的多样性的这种历史的回忆，是必定会与我们照面的。


  为这样一个意图服务的名称可以叫作一般主体性。“主体性”这个通常的名称立即会过于顽固地把种种错误意见加给思想，这些错误意见把每一种存在与人的关系、甚至存在与人的自我性的关系都说成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摧毁，仿佛客体性未必以其全部本质特征植根于主体性中似的。


  一般主体性这个名称是要强调，存在虽然是根据subiectum［一般主体］而得到规定的，但未必是由某个自我来规定的。此外，这个名称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对于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的指引，因而也就是一种对形而上学之开端的指引。但另一方面，它也预示了现代形而上学的进程，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要求“自我性”（Ichheit）、而且首先是精神的自身性（Selbstheit）成为真实现实性之本质特征。


  如果人们把主体性理解为这样一种观念，即现实性之本质事实上——也就是对自身意识的自身确信来说——乃是mens sive animus［精神或心灵］、 ratio［理性］、理性、精神，那么，“主体性” （Subjektivit~t）就显现为一般主体性（Subiectit~t）的一种方式。一般主体性未必根据表象性欲求的actualitas［现实性］给存在打上烙印，因为一般主体性也意味着：存在者是ens actu［作用存在者］意义上的subiectum［一般主体］，无论这个ens actu［作用存在者］是actus purus［纯粹作用］，还是作为ens creatu［受造物］的mundus［世界］。一般主体性最后还表示：存在者乃是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意义上的subiectum［一般主体］，而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作为πρώτη οὐσία［第一在场］[64]在当下逗留之物的在场中有其突出标志。


  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中，存在普遍地是一般主体性。但在一般主体性成为主体性之际，自笛卡尔以来得到张扬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即ego［自我］也就有了一种多义的优先性。一方面，这个ego［自我］是最真实的存在者，在确信方面最可通达的存在者。但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后果，ego［自我］就是那样一个存在者，只要我们一思考，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存在者来思考存在和实体，单一者与复合者（《单子论》，第三十节，盖尔哈特版，第六卷，第612页）。最后，精神，即mens，就在单子存在者的等级范围内具有某种优先地位。“Et Mentium maxima habetur ratio, quia per ipsas quam maxima varietas in quam minimo spatio obtinetur.”［而且最大的根据属于精神，因为通过精神，就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获得了最多的多样性］（《二十四个命题》，第21条）。在mentes［精神、心灵］中，一种别具一格的表象和欲求才是可能的，因而一种别具一格的在场的获取也才是有可能的。“Et dici potest Mentes esse primarias Mundi unitates”［而且这就可以说，精神乃是世界的原始统一性］（第22条）。


  然而，对于形而上学的现代历史来说，只有当存在的表象特征不仅仅、甚至不是优先地得到思考，而倒是相反地，作为存在的基本特征的appetitus［欲望］及其展开过程已经昭然若揭了，这时候，主体性这个名称才表达出存在的全部本质。自从现代形而上学的完全开端以来，存在就是意志，即exigentia essentiae［本质之强求］。“意志”蕴含着多重本质。它是理性的意志或者精神的意志，它是爱的意志或者强力意志。


  因为人们把意志、因而也包括在意志中出现的表象认作人类的能力和活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假象，仿佛其中有一种对存在的彻底人化。拟人论比现代形而上学、因而也比一切形而上学更接近于形而上学的完成；它甚至明确地被要求和被接受为真理，尽管在这里，拟人论的基本立场被谢林和尼采作了各不相同的论证。


  “一般主体性”这个名称命名的是统一的存在历史，上至作为ἰδέα［相］的存在之本质特征，下迄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的现代本质之完成。现代本质的多样性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完全开端中就已经取得了形态：


  存在乃是无可怀疑的被表象状态意义上的现实性。


  存在乃是表象性的欲求意义上的现实性，这种表象性欲求总是根据单一的统一性把某个存在者（也就是一个世界）统一起来。


  作为这样一个统一过程，存在乃是actualitas［现实性］。


  而作为如此这般作用着的（喜欢着的）现实性，存在具有意志的特征。


  作为这样一种意愿，存在乃是对依然保持为生成的持存状态的持存化。


  只要每一种意愿都是一种自身意愿，那么，存在就是以“达到自身”（Auf-sich-zu）为特征的，它的真正本质是在作为自身性的理性中达到的。


  存在乃是求意志的意志。


  所有这些包含在作为主体性的一般主体性之内的存在特征，展开出一个统一的本质；按其强求性特征，这个统一本质展开自己，并且因而把存在者整体展开为它固有的统一性，也即展开为它的本质结构的构造形态。只要存在已经获得了意志的本质，则它本身就是体系性的，是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这个被思考为某种知识的秩序统一性的体系，首先仅仅显现为关于一切可知之物的结构的描述的范式。但因为存在本身作为现实性乃是意志，而意志是万物之统一性的对自身有所欲求的统一作用，所以，这个体系并不是某个思想家心中的、总是仅仅不完全地、在任何时候都以某种方式片面地描述出来的有序模式。这个体系，即σύστασις［机制、构造］，乃是现实之物的现实性的本质结构——当然，只有在现实性已经发现自己的本质是意志时，才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真理已经成为确信，而这种确信从存在之本质中引发出那个基本特征，即处于某个自身确保的基础中的结构的全面确保的基本特征，这时候，现实性才会发现自己的本质是意志。


  因为在中世纪，veritas［真理］还没有把自己的本质建立在 cogitare［思想］的certitudo［确信］基础之上，所以，存在也决不可能是体系性的。人们所谓的一个中世纪的体系，始终只是一个“大全”（Summa），亦即一种对doctrina［教义、学说］整体的描述。而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说，关于一个体系的想法是更不相称的。唯主体性的体系本质才会造成无条件的设置和设定的倾向。在这里，条件（Bedingnis）的本质表现为存在状态之causalitas［因果性］的一种全新形式，结果，只有当现实性向来已经先于一切地根据具有限定作用的无条件者的体系而规定了一切现实之物时，现实性才是真正的现实性。


  



第7节 莱布尼茨，“二十四个命题”[65]


  1. Ratioest in Natura, cur aliquid potius existat quam nihil. Id consequens est magni illius principii, quod nihil fiat sine ratione, quemadmodum etiam cur hoc potius existat quam aliud rationem esse oportet.


  ［自然中存在着一个根据，说明为什么宁可某物实存而非一无所有。这乃是没有根据即无物实存这个伟大原则的结论，恰如也必定有一个根据，以说明为什么宁可此物实存而非他物。］


  2. Ea ratio debet esse in aliquo Ente Reali seu causa. Nihil aliud enim causaest, quam realis ratio, neque veritates possibilitatum et necessitatum（seu negatarum in opposito possibilitatum）aliquid efficerent nisi possibilitates fundarentur in re actu existente.


  ［这个根据应当在某个实在存在者或者原因中。因为一个原因无非就是一个实在的根据，而且可能性和必然性（或者与可能性相对立的否定性）的真理不会产出什么，除非可能性已然植根于某个现实存在的事物之中。］


  3. Hoc autem Ens oportet necessarium esse, alioqui causa rursus extra ipsum quarenda esset cur ipsum existat potius quam non existat, contra Hypothesin. Est scilicet Ens illud ultima ratio Rerum, et uno vocabulo solet appellari DEUS.


  ［但这个存在者必定是必然的；不然的话，人们就又不得不寻求一个根据，以说明为什么它宁可实存而非不实存——与我们的假设相反。当然，那个存在者是事物的终极根据，而且通常就用神这一个词来命名的。］


  4. Est ergo causa cur Existentia praevaleat non-Existentiae, seu Ens necessarium est Existentificans.


  ［因此有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实存优胜于非实存，这即是说，必然存在者乃是引发实存的东西。］


  5. Sed quae causa facit ut aliquid existat, seu ut possibilitas exigat existentiam, facit etiam ut omne possibile habeat conatum ad Existentiam, cum ratio restrictionis ad certa possibilia in universali reperiri non possit.


  ［但正是这个原因使某物实存、或者使某种可能性要求实存，它使每一个可能之物具有一种对实存的欲求，因为一般而言，一个仅限于某种可能性的原因是不可能找到的。］


  6. Itaque dici potest Omne possibile Existiturire,prout scilicet fundatur in Ente necessario actu existente, sine quo nulla est via qua possibile perveniret ad actum.


  ［所以，对每一个可能之物，依照它植根于某个现实地实存着的必然存在者这一点，就可以说它力求实存；没有这个必然存在者，就不会有从可能之物成为现实之物的通道。］


  7. Verum hinc non sequitur omnia possibilia existere: sequeretur sane si omnia possibilia essent compossibilia.


  ［不过，据此还不能得出：所有可能之物都实存。倘若一切可能之物都是可共存的，那就会得出这一点。］


  8. Sed quia alia aliis incompatibilia sunt, sequitur quaedam possibilia non pervenire ad existendum, suntque alia aliis incompatibilia, non tantum respectu ejusdem temporis, sed et in universum, quia in praesentibus futura involvuntur.


  ［但因为某些可能之物是不可与其他可能之物共存的，所以可以得出：某些可能之物并没有获得实存。此外，某些可能之物不可与其他可能之物共存，这不只是在同时出现的角度来看，而是一般也因为未来的可能之物已经卷入现在的可能之物中了。］


  9. Interim ex conflictu omnium possibilium existentiam exigentium hoc saltem sequitur, ut Existat ea rerum series, per quam plurimum existit, seu series omnium possibilium maxima.


  ［不过，从所有强求实存的可能之物的冲突来看，这至少可以得出一点：存在着那一系列事物，通过后者，最大量亦即最大系列的所有可能之物就得以实存。］


  10. Haec etiam series sola est determinata, ut ex lineis recta, ex angulis rectus, ex figuris maxime capax, nempe circulus vel sphaera. Et uti videmus liquida sponte naturae colligi in guttas sphaericas, ita in natura universi series maxima capax existit.


  ［只有这个系列才是被确定的，以至于线中的直线是确定的，角中的直角是确定的，图形中具有最大容量的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圆周或者一个球体，是确定的。而且正如我们看到液体根据自然意志在球形滴珠中汇集起来，在宇宙的本性中也会出现最大容量的系列。］


  11. Existit ergo perfectissimum, cum nihil aliud perfectio［fehlt bei Gerhardt］ sit quam quantitas realitatis.


  ［因此，既然完善（在盖尔哈特版里缺失此词）无非是实在的量，那么就会出现最完美的东西。］


  12. Porro perfectio non in sola materia collocanda est, seu in replente tempus et spatium, cujus quocunque modo eadem fuisset quantitas, sed in forma seu varietate.


  ［然而，完善并非被置入单纯的物质之中，也即被置入充满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时间和空间的量无论如何都是相同的，除了形式或多样性。］


  13. Unde jam consequitur materiam non ubique similem esse, sed per formas reddi dissimilarem, alioqui non tantum obtineretur varietatis quamtum posset. Ut taceam quod alibi demonstravi, nulla alioqui diversa phaenomena esse extitura.


  ［因此可见出，物质并非处处都是均匀的，而是通过形式而变得多样化；要不然就不会获得尽可能多的多样性。暗中忽略我在别处已经展示的东西——要不然就不会有多样的现象显现出来。］


  14. Sequitur etiam eam praevaluisse seriem, per quam plurimum oriretur distinctae cogitabilitatis.


  ［由此可见，那个系列已经盛行起来，通过这个系列，就出现了关于事物的清晰思考的最大可能性。］


  15. Porro distincta cogitabilitas dat ordinem rei et pulchritudinem cogitanti. Est enim ordonihil aliud quam relatio plurium distinctiva. Et confusio est, cum plura quidem adsunt, sed non est ratio quodvis a quovis distinguendi.


  ［此外，关于事物的清晰思考的可能性把秩序赋予给事物，把美赋予给思想者。因为秩序无非是许多事物之间的清晰联系，而且当存在着许多事物时，就会出现混乱，但不会出现把某物与他物区分开来的根据。］


  16. Hinc tolluntur atomi, et in universum corpora, in quibus nulla est ratio quamvis partem distinguendi a quavis.


  ［因此原子已经被废除掉了，而且一般而言，物体已经被废除掉了，在物体中，没有把某个部分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的根据。］


  17. Sequiturque in universum, Mundum esse κόσμον, plenum ornatus, seu ita factum ut maxime satisfaciat intelligenti.


  ［由此可见，一般地，世界就是一个宇宙，美轮美奂，也就是说，它如此这般地给予感知者最大的满足。］


  18.Voluptasenim intelligentis nihil aliud est quam perceptio pulchritudinis, ordinis, perfectionis. Et omnis dolor continet aliquid inordinati sed respective ad percipientem, cum absolute omnia sint ordinata.


  ［因为感知者的愉悦无非是对美、秩序、完善的感知。而且每一种痛苦都含有某个无序之物，但只是对感知者而言，因为一切事物绝对都是有序的。］


  19. Itaque cum nobis aliqua displicet in serie rerum, id oritur ex defectu intellectionis. Neque enim possibile est ut omnis Mens omnia distincte intelligat, et partes tantum alias prae aliis observantibus, non potest apparere Harmonia in toto.


  ［而这样一来，如果在事物序列中有某物使我们不满，那么这就会在理智的一个缺陷中产生出来。对每一个精神来说，都不可能清晰地理解所有事物，而且整体的和谐是不可能为那些仅仅观察部分而不观察其他的人们所看到的。］


  20. Ex his consequens est, in Universo etiam justitiam observari, cum Justitianihil aliud sit quam ordo seu perfectio circa Mentes.


  ［上面这一点的一个结论就是：宇宙中的公正被观察到了，因为公正无非是精神获得的秩序或者完善。］


  21. Et Mentium maxima habetur ratio, quia per ipsas quam maxima varietas in quam minimo spatio obtinetur.


  ［而且最大的根据属于精神，因为通过精神，就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获得了最多的多样性。］


  22. Et dici potest Mentes esse primarias Mundi unitates, proximaque simulacra entis primi, quia rationes distincte percipiunt necessarias veritaes, id est rationes quae movere Ens primum et universum formare debuerunt.


  ［而且这就可以说，精神乃是世界的原始统一性以及原始存在者的最切近形象，因为它们清晰地把根据感知为必然真理，也即必定要推动第一存在者和构成普遍性的根据。］


  23. Prima etiam causa summmae est Bonitatis,nam dum quantum plurimum perfectionis producit in rebus, simul etiam quantum plurimum voluptatismentibus largitur, cum voluptas consistat in perceptione perfectionis ［statt: perceptionis］.


  ［第一原因乃为最高的善所具有，因为既然它在事物中产生出尽可能多的完善，它也就会把尽可能多的愉悦赠与精神，这是由于愉悦就在于对完善（而不是感知）的感知。］


  24. Usque adeo ut mala ipsa serviant ad majus bonum, et quod dolores reperiuntur in Mentibus, necesse sit proficere ad majores voluptates.


  ［为了使恶本身能为更大的善效力，而且因为精神中存在着失望，就有必要促进更高的愉悦。］


  （第11条和第23条根据手稿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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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关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的草案


  



第1节 从存在历史而来[1]


  一、ἀλήθεια［无蔽］——几乎没有现身而出，并且没有回到开端（Anfang）[2]，而只是向着纯粹的无蔽状态前行——受到ἰδέα［相］的束缚。


  二、从ἀρχή［本原、开端］来看，ἀλήθεια［无蔽］之受缚过程起源于一种释放，即把存在者释放到如此这般开始的在场状态之中。


  三、ἀλήθεια［无蔽］之受缚过程乃是显现和自行显示的凸现，即ἰδέα［相］的凸现；作为φαινότατον［最高显现者］的ἕν［一］。


  四、ἰδέα［相］与εἶδος［爱多斯］一道，把τί ἐστιν［什么存在］带入决定性的存在的地位上。存在首先是什么—存在（Was-sein）。


  我们必须思量一下：何以什么—存在作为这个存在（即作为ὄντως ὄν［真实存在者］的ἰδέα［相］）赋予存在者本身（即解作名词的ὄν）比ὄν（解作动词）更多的空间。在ὄν中的存在者与存在的未决定状态，以及ὄν的歧义性。[3]


  五、什么-存在（Was-sein）的优先地位带来向来在其所是中的存在者本身的优先地位。存在者的这种优先地位把存在固定为出于ἕν［一］的κοινόν［普遍者、共性］。形而上学的突出特征得以确定下来。这个“一”作为统一着的统一体成为后来的存在规定的尺度。


  六、作为标尺性的存在，什么-存在排挤存在，也即在那个原初规定中的存在，这个规定处于什么（Was）与如此（Daβ）的区分之前，它为存在保存开端性、涌现和在场的基本特征，也就是那个后来——但首先而且仅仅是在与什么—存在（ἰδέα［相］）的优先地位的反动中——作为如此—存在（Daβ-sein）（ὅτι ἔστιν［如此存在］）显露出来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所以，由亚里士多德所规定的πρώτη οὐσία［第一在场、第一实体］恰恰就不再是存在的原初现身。因此，后来的existentia［实存］和实存（Existenz）决不能返回去触及存在的原初的本质丰富性，甚至当它在其希腊的原始性中得到思考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思量：何以existentia［实存］的如此（Daβ）再也达不到ἔστι（ἐόν） γὰρ εἶναι［存在就是存在］了。[4]


  七、ἐόν［存在、是］与ὄν［存在］的歧义性，[5]不是在语法上被思考的。如果原初地思考，名词（存在者本身）与动词（存在）意味着什么。


  ὄν［存在］的歧义性如何包括着这种区分。


  八、从什么-存在的标尺中产生出存在向确信（Gewiβsein）的转变。


  九、保持在其不言自明状态中的如此-存在（现实性）的本质，最后允许无条件的确信与绝对现实性的等同。


  十、在形而上学所是的存在历史中的一切事件，其开端和基础都在于：形而上学让、而且必须让存在之本质处于未决定状态，因为对形而上学来说，一种为了挽救自己的本质而对值得追问之物的尊重自始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处于无知（Nicht-Kennen）的无关紧要状态中。


  



第2节 论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


  一、在作为verritas［真理］的真理向certitudo［确信］的本质转变中，存在被预先规定为自身表象的被表象状态，而主体性的本质就在其中展开自己。表示在此得到准备的有关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规定的最简单名称，就是意志，作为自身意愿的意志。


  意志的本质丰富性是不能着眼于作为心灵能力的意志来规定的；而毋宁说，意志必须被带入与显现的本质统一性之中：ἰδέα［相、理念］，re-praesentatio［表象、再现］，成为可敞开的，描述自身，达到自身，超越自身，因而“具有自身”，并且因此而“存在”（sein）。


  二、在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意志的本质内涵中，包含着体系的必然性，也就是作为一般主体性之机制的体系的必然性，亦即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存在的必然性。


  三、体系（System）只有作为绝对的体系才是一个体系。


  四、因此，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的本质有两个标志：其一，哲学概念从绝对体系出发被规定的方式；其二，这种体系在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最极端完成中被歪曲和被否定的方式。


  



第3节 对象性——超越——统一性——存在（《纯粹理性批判》第16节）


  体系：


  统一性——οὐσία［在场状态］——ἕν［一］，作为在意识面前以及为了意识的“共同站立”（Zusammenstehen）的统一性。


  共同站立规定了统一性的本质。


  然而，统一性本身及其本质还必须在关于存在之真理的问题中得到规定和追问。


  co-agito ［我思］[6]、λέγειν［言说］、聚集：Ἕν［一］与λόγος［逻各斯］。


  共同：集合——在场着。


  站立：持续性。


  表象与让共同站立。


  表象作为“确信的”表象、certum［确定之物］，作为固定着的表象。


  确信作为持存保障。体系。


  那么，康德的“我思”意味着什么呢?


  无非是：我把某物作为某物表象出来，


  也就是说，我让某物共同站立在我面前。对于这种共同站立来说，统一性就是必然的，而且本质上是由这种共同站立来规定的。


  统一性是（综合和联结的）条件；但它的本质本身是由“共同站立”（Zusammenstand）的本质来限制的（《纯粹理性批判》，第16节）：共同站立一般地现身，存在作为ἕν［一］而现身，而不是一无所有。


  一同——παρά［在……一旁、寓于］。


  立场（Stand）：设置、设立、ponere［放置、设定］；sistere［安置、建立］：安置（Sistenz）、断定（Position）。[7]


  在此站立（Da-stehen）——στάσις［站立、位置］。


  外观——εἶδος［爱多斯］，ἰδέα［相］。


  但是，一切都已经在ego cogito cogitationes［我思思维］的现时在场（Präsenz）、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中。


  



第4节 存在——对象性（意志）


  自十五世纪以来，“对象”（Gegenstand）一词讲的就是：“对立、对抗”（Widerstand）。


  对路德来说，对象意味着：


  
    相对立的“立场”：


    犹太教徒的立场和基督徒的立场：


    “接受相对立的立场”。

  


  自十八世纪以来，这个词被视为对拉丁文obiectum[8]的翻译，同时开始了一场争论：人们应该说对抛（Gegen-wurf）呢，还是对立（Gegen-stand）?


  对立与表象：re-praesentare［表象］。


  对一个木匠来说，木头就是对象，也就是“他要对着干的东西”——当他作为原因发挥作用时。


  鉴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存在状态上的和存在学上的区分，对象性质的东西（das Gegenständige）是那个在对象中的东西，它具有色彩、广延等等性质；对象性的东西（das Gegenständliche）：什么构成它的对立（Gegenstehen）本身。


  



第5节 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存在与思想——统一性与Ἕν［一］


  对象性如何获得构成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的特征呢?


  人们把存在思考为对象性，进而试图由此出发寻找自在存在者。只是人们忘了追问和言说：人们在此以“存在着”（seiend）一词所指为何。什么“是”存在?


  存在——在一种久已被遗忘的和无根的真理中，就是未经追问的、不言自明的，因而未经思考的和未被把握的。


  存在是存在状态；存在状态作为οὐσία是在场状态，而且在其时间-空间的被遗忘状态那里，它是持续的在场状态。


  在场状态为παρά——即寓于（das Bei-）——奠基。后者承荷并且保持着一同和共同；这种一同和共同可以不言自明地被视为统一性和“一”，但同时在其真实的本质方面还是未被经验的和被遗忘了的。


  持存性为持立性（Ständigkeit）——与作为对-立性[9]的在场（动词）一体地——奠定基础，只要这个“对”（Gegen）是通过re-praesentatio［表象］而成为本质性的。这事何时发生呢?在作为res cogitans qua certum［确信的思维之物］的subiectum qua ego［自我主体］的起立（Aufstand）中。于是，作为被转换了的、从作为确信的真理方面被规定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的形态，统一性就进入与表象的关联之中，而表象在观看（Hinblick）中、并且作为观看（表象）必然地展望着统一性，而且，它就是以表象为方式的“我联结”（ich verbinde）。但原初地，ἕν［一］既不是根据“我思”也不是根据ἰδέα［相］被把握的，而毋宁说，它是从νοῦς［奴斯］（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λόγος［逻各斯］而来被把握为解蔽着—庇护着的聚集。


  



第6节 对象性与“反思”、反思与否定性


  关于一般“对象”的本质起源问题。在现代形而上学中，这就是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问题。（统一性与对象性；统一性的本质，οὐσία［在场状态］）。


  黑格尔把经验规定为：让新的真实对象得以产生。这个规定表明了在绝对先验意义上的对象概念的表述；因此，这里就是一种对一般对象之本质的必要沉思的场所。（对“对象理论”的误解）。


  客体（Ob-jekt）意义上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在人变成主体的地方，也即在主体变成自我而自我变成ego cogito［我思］的地方，只有在这种cogitare［思想］在其本质中被把握为“先验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性”的地方，只有在“逻辑学”的极点已经被达到的地方（其实就是“我思”的确信），只有在那里，对象的本质才在其对象性中揭示出自身。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同时也必然地——把这种对象性本身把握为“新的真实对象”，并且把它思考为无条件的东西。


  关键所在：康德——而且是在那个学说中，它毫不起眼地包含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注释中；一个补充，但充满了重要的洞见，充满了与莱布尼茨以及所有过去时代的形而上学的争辩，正如康德本人所看到的那样（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论之“附录”：“论反思概念的模棱两可”）。


  “反思”，在存在历史意义上来理解，在此之在意义上来理解：


  
    回光返照到ἀλήθεια［无蔽］之中，而ἀλήθεια［无蔽］本身又没有得到经验和奠基，没有达到“本质”。自行显示者的回光返照（Rück-schein）的怪异因素。人定居于他的一个本质处所中。

  


  反思——确信，确信——自身意识。


  



第7节 反思与再现


  反思与再现预先被理解为表象、re-praesentatio［表象、再现］的基本特征。反思乃是回折（Rück-beugung），作为这样一种回折，反思就是特地实行的对在场者的体现（Präsentation）；所谓特地，也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在场者被投置给再现者。折回着的、回置着的，也即预先向自身投置自己的对被表象者的表象，[10]在其中被表象者作为这个那个得到表象，并且存在。在其同一性和被设置性、持续性中的什么（Was）本身。


  因此，反思朝向同一之物，因此，反思是概念构成（Begriffs-bildung）的基本特征。


  “概念”——在思想、即表象、即自身投置中被表象者本身，在“我思”中被表象者。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而且一般地区分：


  其一、已经在re-praesentatio［表象、再现］中活动的未被表达的反思；其二、明确的、特地被实行的反思。特地被实行的反思：


  a、 作为逻辑的（分析的）解析、比较（与客体本身没有关系）：叶子是绿的。


  b、 客观的比较，作为与客体相关的各个表象之间的相互联结（nexus）：太阳晒热了石头。


  c、 b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如果对象要获得先天判断，以康德的说法就是，如果要对对象的对象性有所确定，那么，这个对象就得被明确地回置和投置到表象能力上。对象作为这样一个对象置身于直观与概念的统一性中。它们的统一乃是设置和对立（Gegen）之持续性的条件。


  



第8节 反思、对象与主体性


  反思、对象与主体性是共属一体的。只有当反思本身被经验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反思本身被经验为与存在者的关联时，存在作为对象性才成为可规定的。[11]


  然而，对作为这样一种关联的反思的经验预设了一点：与存在者的关联一般地已经被经验为repraesentatio［表象、再现］，已经被经验为表象、当前化（Ver-gegenwärtigen）了。


  但是，只有当ἰδέα［相］已经成为idea［理念］，即perceptio［知觉］时，上面这一点才能成为历史性的（在存在历史意义上来理解）。而正是以此为基础，才有作为符合一致性的真理向作为确信的真理的转变，同时，adaequatio［符合］仍然被保留下来了。确信作为自身确保（自身意愿）；iustitia［公正性］作为对与存在者的关联及其第一原因的辩护，因而也包括对那种与存在者的归属关系的辩护；宗教改革意义上的iustitia［公正性］和尼采关于作为真理的公正的概念。[12]


  按其本质来讲，repraesentatio［表象、再现］植根于reflexio［反思］。因此，只有在思想的本质作为“我思某物”亦即反思而被认识、并且明确地被实行之际，对象性本身的本质才能够成为敞然显明的。


  



第9节 先验


  先验与“先天”不是一回事。[13]先验是先天地把对象作为对象来规定的东西，是对象性。对象性是在超越（Transzendenz）意义上讲的。“超越”这个词进而还意味着：在对象本身中有某个东西超出对象之外，因为这个东西先于对象，而且是在表象中。超越是以“反思”为基础的。从其真正的本质来看，反思是先验的，也就是说，反思贯彻超越，因此一般地构成超越的条件。


  可思性（Denkbarkeit）的一个根本的和持续的保留条件，也即作为一切认识之条件的关于某物的可表象性的一个保留条件。我思某物。（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 XXVI，序言）


  



第10节 repraesentatio［表象］与reflexio［反思］


  repraesentatio［表象、再现］植根于reflexio［反思］中；但reflexio［反思］乃是“思想”的本质，只要“思想”本身被先验地视为真正的表象，即把某物作为某物带到自身面前，亦即本质意义上的直观。逻辑本身作为先验逻辑关涉于这种原始的再现（Re-praesentieren）——现时在场（Präsenz）、在场（Anwesen）和οὐσία［在场状态］。所以，让思想与直观相斗，是毫无意义的。


  诚然，“直观”的优先地位也是、并且依然植根于“我思”的基本态度中。


  这种康德式的“直观”决不等同于ἀλήθεια［无蔽］的优先地位，


  而只能等同于ἰδέα［相］的优先地位，以及ἀλήθεια［无蔽］通过ἰδέα［相］的优先地位向ὁμοίωσις［符合、相似］的改造——作为对象化意义上的表象之展开过程的萌芽。


  



第11节 存在——现实性——意志


  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作为意志的现实性。


  意志——作为力求达到自身的自身获取作用，按照（依照）某种 对其自身的表象的自身获取作用（求意志的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在存在之澄明中本质性地现身，禁阻自身）。


  唯有在ens actu［作用存在者］通过作为cogitare［思想］的agere［行动］而被规定之际，意志才能够在actualitas［现实性］中成为本质性的，因为这个cogito［我思］乃是me cogitare［思我］，是自身意识（Selbst-bewuβt-sein），在那里，意识作为认识状态本质上就是自身投置（sich-zu-Stellen）。意志乃是现实性的基本特征。


  在作为perceptio［知觉］的表象本身中的意志性基本特征；因此，这种perceptio［知觉］本身就是appetitus［欲望］，co-agitare［思想］。


  意志把自身释放到作为确信的真理之中，被真理的这种本质带入本源中。意志是根据被表象者而有所计划的作用。基于对真理之本质的错误认识而把自身释放到确信之中；这种错误认识是更为深刻的无知（Un-wissen）。意志（作为存在状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的本质起源在于对作为存在之真理的真理之本质的根本无知。因此，形而上学保持着在作为意志的现实性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的真理。但这种无知状态是以确信的普遍计算（Alles-Berechnen）为形态起统治作用的。


  意志从来就没有占有开端，它向来已经从本质上通过遗忘离弃了开端。


  最深刻的被遗忘状态乃是不能回忆（Nicht-Erinnern）。


  



第12节 存在与意识（在存在历史意义上来经验）


  意识是自身意识，而后者就是自我-意识，或者“我们”-意识。


  其中本质性的东西是反思，


  以及其中的“自我”、“我们”、“自身”，


  自身投置与自身制造。[14]


  在对一切的强行侵占过程中的确保之意志。


  本质性的东西乃是“我意愿自身”。


  现在，“意识”（作为意志之意志）本身必须着眼于存在者之真理（作为存在状态）而得到经验——作为存在之居有事件（Er-eignis des Seins）。荒芜（Verwahr-losung）。


  意识乃是那种居有事件，在其中，存在把自身交给真理，也就是说，使真理委诸存在者和存在状态，并且使存在状态失本于真理。使存在者失本的过程以及把存在者指引入单纯存在状态的过程的居有事件。[15]


  



第13节 作为意志的现实性（康德的存在概念）


  按康德之见，意志就是：根据概念而起作用。


  对康德来说，存在意味着：


  
    一、对象性——客体性——作为经验之被表象状态的确信；


    其中有：


    a、 综合的确信，


    b、感觉的印象性，两者作为实在性（参看“一般经验思想的假设”）。[16]


    二、自由的现实性——作为自在之物，亦即意志。


    三、比较上述第一点b，感觉的印象性；作用——作用性。

  


  需要思量一下：上面这些存在规定是否以及如何一体地被思考，或者，现实性（参看“一般经验思想的假设”）是否可能自始恰恰就保持未经追问，而存在学如何可能作为先验哲学。


  理性主义的存在概念（ens certum［确定存在者］——客体性）与经验主义的存在概念（impressio［印象］——实在性）如何在对作用之物的现实性的规定中相交。但作用性并不是在形式上普遍的，而是在存在历史上原始的。


  作用性与成就：功能。


  作用性与在场；被给予性与印象性。


  康德的“实在性”范畴有其根本的歧义性（同时既与感觉相关又与实事性相关）。


  作用与意志，vis［力］，actus［作用］。


  存在之无疑问状态无处不在。


  在康德的规定中最为清晰：存在（是）“纯粹断定”。[17]


  首先，这个论题是说：存在只（是）主词与谓词之间的系词的设定。


  其次，这个论题意味着：存在（在此在和实存意义上）是对脱离其概念的事物的纯粹设定。


  最后，这个论题是说：存在，系词的“是”（ist），在经验判断中指向对作为现实之物的客体的设定。（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第19节）。


  以否定形式，康德关于作为“纯粹断定”的存在的论题意味着：存在既不是一个实在的带有实事内容的谓词，根本也不是一个关于某个事物或者对象的谓词。


  康德关于存在的论题——那是一个存在学的论题，是在关于上帝实存（在summum ens qua ens realissimum［作为最实在的存在者的至高存在者］意义上）问题的语境中传达出来的。


  在康德看来毫无疑问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则是值得追问的：“断定”的本质来源，它来自那种让呈放（Vorliegenlassen），即让在场者在其在场状态中呈放出来。


  ponere（设定、设置、放置）来自：断定、[18]re-praesentatio（表象）以及λέγειν［言说］（解蔽着的带向显露）。


  



第14节 存在


  ἀλήθεια［无蔽］（ἄπειρον［无定形、无限］，λόγος［逻各斯］，ἕν［一］——ἀρχή［本原］）。


  作为原初指令（Verfügung）的解蔽。


  φύσις［自然］，涌现（回到自身）。


  οὐσία［在场状态］，在场、无蔽状态。


  ἰδέα［相］，可视见性（ἀγαθόν［善］），原因。


  ἐνέργεια［实现］，作品性（Werkheit），配置状态（Beistellendheit），ἐν-έχεια τὸτέλος［占有终点、拥有目标］。


  ὑποκείμενον［基体、基础］，呈放（从οὐσία［在场状态］而来），ἔργον［作品］。


  （在场状态——持存性——持续性——ἀεί［持久地］）。


  ὑπάρχειν［现成在场］，从已经呈放出来的东西而来运作的在场。


  subiectum［一般主体］。


  actualitas［现实性］：存在者——现实之物——现实性


  creator［造物主］——ens creatum［受造物］


  causa prima［第一因］（ens a se［自在存在者］）。


  certitudo［确信］——res cogitans［思想之物］。


  vis［力］——monas［单子、统一体］（perceptio［知觉］——appetitus［欲望］），exigentia essentiae［本质之强求］。


  客体性。


  自由


  意志——被表象状态


  实践理性。


  意志——作为绝对认识：黑格尔。


  作为爱的意志：谢林。


  强力意志——永恒轮回：尼采。


  活动与组织——实用主义。


  求意志的意志。


  阴谋机制（集置）。[19]


  



第15节 形而上学之完成


  形而上学之完成把存在者设置于存在之被离弃状态中。存在者的存在之被离弃状态乃是作为解蔽之遮蔽的存在的最后回光返照；而在作为解蔽之遮蔽的存在中，任何种类的全部存在者都能够作为本身显现出来。存在之被离弃状态包含着未决定的因素，即：是否存在者坚持于它的优先地位。进而，这就意味着如下问题：是否存在者把在存在中的开端的任何可能性都埋葬和连根拔起了，并且因此继续忙碌于存在者，但也推向荒芜化（Verwüstung），后者并不是摧毁、而是在设置和安排中窒息了原初之物。存在之被离弃状态包含着未决定的因素，即：是否在这种被离弃状态（作为存在者之遮蔽的一个极端）中，这种遮蔽的解蔽以及更为原初的开端已经澄明自身了。在未决定状态的这样一个期限上（在其中，形而上学之完成展开自己，而且向人之本质提出“超人”要求），人夺取了自在地真正现实之物的地位。这个称号把久已具有实存特征的现实之物的现实性指派给人。人是真正实存者，实存取决于人之存在，而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已经决定了人之存在的本质。


  由于在存在历史的未决定状态的期限边缘，思想向着一种对存在的首次回忆先行摸索，所以，它就必须同时既穿越人之本质的统治地位又撇开这种统治地位。


  在作为自身存在（Selbstsein）的现实性意义上的实存称号（它在形而上学的首次完成中为谢林所预先规定），经过基尔凯郭尔的弯路（基氏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形而上学家，但却深得两者之精髓），进入了一种独特的狭隘化。直接地，现实性向ego cogito［我思］的自身确信的转换是由基督教决定的，间接地，对实存概念的狭隘化是由基督教因素所规定的，这一事实只是又一次证明了，基督教信仰如何占有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并且以这种形式使形而上学达到了在西方的统治地位。


  



第16节 存在


  在“现实性”中，在成为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支配性基本特征的现实性中，包含着作用，因而也包含着causalitas［因果性］（作为“使有可能者”的ἀγαθ όν［善］）。在现实性中包含着获取作用（Erwirken），而这种获取作用于自身中包含着表象和欲求，两者基于一种特有的统一性而成其本质。如此这般被规定的获取作用乃是一种自身获取作用（Sich-erwirken），其中包含着自身确保的可能要求，即作为自身确信的确信。哪里有现实性，哪里就有意志；哪里有“意志”，哪里就有一种自身意愿；哪里有自身意愿，哪里就有作为理性、爱、强力的意志的本质展开的可能性。现实性的意志本质何时以及如何成为本质性的呢?


  在形而上学的完成中，现实性最后进入意志之本质中，而“意志”在此不能在“心理学上”来设想，相反地，心理学倒是要从自身获取作用的本质角度来规定的——这一事实昭示出那种未决定状态，也即存在状态的那种从存在向存在状态的进展（Fort-gang）而来的本质展开过程的未决定状态。然而，这种原初的进展却把未经奠基的开端丢在后面了，因此能够集中全部力量，把自身设置为进步和前进。


  在作为现实性的存在状态的意志本质中，隐含着阴谋机制（ποίησις［制作］），这是形而上学根本就达不到的。而在这种阴谋机制（ποίησις［制作］）中，依然从原初的本质特征而来回响着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在其中，从第一个开端（ἀλήθεια［无蔽］）而来的进展取得了它的决定性的和预先规定一切的开端。但是，ἐνέργεια［实现］同时也是对φύσις［涌现、自然］之本质的最后保存，因而是一种对本源的归属。


  



第17节 实存


  在形而上学中，existentia［实存］、实存、现实性、此在一般地意味着：


  一、ὑποκείμενον καθ'αὑτό［如其自身的基体］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也即ἕκαστον［个体］的οὐσία［在场状态］；πρώτη οὐσία［第一在场］；[20]作为当下个别事物之逗留的在场（亚里士多德）。


  二、这个πρώτη οὐσία［第一在场］被把握为ὄν［存在者］的ἐνέργεια［实现］，被把握为τ όδε τι ὄν［个体存在者］，被制造和被建立之物的在场，作品性（Werkheit）。表示作为在场的εἶναι［存在］的最广名称（它同时也解释了此词的希腊含义）乃是：ὑπάρχειν。[21]在这里，ὑπο-κεῖσθαι［呈放］，即已经呈放出来，是与ἀρχή［本原、始基］即支配性的开端一体地得到思考的；ὑπάρχειν［现成在场］意味着：在已经呈放出来之际起统治作用，以希腊方式来思考的“先行主宰”（Vor-herrschen），即从自身而来在场。


  三、ἐνέργεια［实现］被重新解释为actus［作用］的actualitas［现实性］。agere［行动］作为facere［制作］、creare［创造］。actualitas［现实性］的纯粹本质乃是作为ens［存在者］之existentia［实存］的actus purus［纯粹作用］，而existentia［实存］就属于ens［存在者］的essentia［本质］（中世纪神学）。作为对被作用者的获取作用（Erwirken）的完成，而不是让……在无蔽状态中在场（Anwesenlassen），标志着actus［作用］的本质。


  四、依照veritas［真理］向certitudo［确信］的转变，actualitas［现实性］被把握为ego cogito［我思］的actus［作用］，被把握为percipere［知觉］，repraesentare［表象、再现］。


  Ego［自我］意义上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优先地位（笛卡尔）；作为ego sum［我在］之esse［存在］的existere［实存］；repraesentare［表象、再现］（percipere［知觉］）对立于作为ἰδεῖν［观看］的νοεῖν［觉知、思想］，后者对立于巴门尼德的νοεῖν［觉知、思想］。从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中形成作为主体中的被表象状态的存在。


  五、作为vis primitiva activa［原始作用力］意义上的perceptio［知觉］—appetitus［欲望］的repraesentare［表象、再现］乃是古老意义上的任何一个subiectum［一般主体］的actualitas［现实性］，并且规定了作为单子的实体的本质。现象与φαίνεσθαι［显现］之间的相应区分。


  现在，existentia［实存］是exigentia essentiae［本质之强求］；它的principium［原理］是perfectio［完善］；perfectio［完善］是gradus essentiae［本质之等级］；但essentia［本质］是nisus ad existendum［向实存的努力］。


  经院哲学关于potentia［潜能］与actus［作用］的区分被克服掉了（莱布尼茨）。它本身就是一种对亚里士多德的δύναμις［能力］－ἐνέργεια［实现］的区分的重新解释。


  六、作为actualitas［现实性］、现实性、被作用状态和作用性，实存成为经验的客体性，因而是一种与可能性和必然性并列的样式。


  七、自我认识着的意志的无条件确信，作为绝对现实性（精神、爱）。


  作为存在的实存是基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实在的”区分而得到规定的，按照：实存的根据和根据的实存。[22]


  因为意志构成存在之本质，所以，这个区分就属于意愿本身：根据之意志与知性（Verstand）之意志。


  实存：成为可敞开的，把自身带向自身，自身生成中的自身存在，对立和逆反于根据。


  生成于自身中就是“矛盾的”（谢林）。


  八、谢林意义上的实存被基尔凯郭尔限制于那个存在者，那个在时间性和永恒性之矛盾中“存在”的存在者，也就是：意愿成为自己的人。作为信仰的实存，亦即忠实于人本身向来所是的那个现实之物的现实性。


  信仰作为在上帝面前敞开。忠实于现实，即：上帝变成了人。


  信仰作为“成为基督徒”意义上的“基督徒存在”。


  九、基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实存，只是没有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关联，即基督徒存在（Christsein）。作为位格性（Persönlichkeit）的自身存在（Selbstsein）基于与他者的交往。与“超越者”相联系的实存（雅斯贝尔斯）。


  十、实存——在《存在与时间》中有时被用作在此之在的此之澄明[23]中的绽出的内立状态（Instöndigkeit）。


  在存在之真理中的内立状态，植根于对存在学差异的明确奠基，也即对存在者与存在之差异的明确奠基。[24]（在一切形而上学和实存哲学之外）。


  十一、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如何在尼采形而上学中消失了，为什么这种区分必定会在形而上学终结处消失掉，但何以恰恰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对开端的最大疏远。


  不过，只有通过努力把这种区分揭示出来，这种消失才能得到显示：作为essentia［本质］的强力意志；作为existentia［实存］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参看“尼采的形而上学”）。[25]


  



第18节 存在以及对实存概念的狭窄化


  一、在谢林关于根据之实存与实存之根据的区分中，实存概念得到了强调的使用（作为意志的存在）。


  二、基尔凯郭尔把这个实存概念狭窄化，把它限于基督徒的虔信状态（实存——基督性）（信仰——神学）。


  三、把基尔凯郭尔的实存概念纳入“实存哲学”中（雅斯贝尔斯）。实存：自身存在——交往——形而上学。


  四、在《存在与时间》中，实存作为此之在（Da-sein）的特征（存在历史）。


  在这里，无论是基尔凯郭尔的概念还是实存哲学的概念，都没有起什么作用。而毋宁说，实存是通过回溯到此在之绽出因素（das Ekstatische des Daseins）而被思考的，意在解释与存在之真理有着别具一格的关联的此之在。对实存概念的偶尔使用仅仅受到这个问题的限制。这个问题只是服务于对一种形而上学之克服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处于实存哲学和实存主义[26]之外，与基尔凯郭尔那种骨子里属于神学的激情更是鸿沟相隔，相反地，它坚持于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争辩。


  在何种意义上，实存性质（das Existentielle）这个概念能够而且必定首次在谢林那里出现。


  实存性质，亦即根据其实存而被看待的实存者，但也就是：作为实存者（als Existierendes）；更确切地讲，这个存在者，从其实存活动方面来思考，作为实存者。


  （在此必须注意谢林术语的变换：


  
    根据——实存


    实存——实存者）。

  


  



第19节 谢林与基尔凯郭尔


  实存：一种自身存在——主体性（知性的意志，ego cogito［我思］）


  
    成为可敞开的


    矛盾——区分


    “激情”——“冲动”——“认知着的意志”——“生成”

  


  但在基尔凯郭尔那里：


  一、限于人，只有人实存。


  二、实存——对实存、现实的兴趣。


  三、这种兴趣不是一种表象，而是一种对……的信仰，是献身于现实，让某人关心现实。


  四、对某个他者的信仰，并非作为与某种学说及其真理的关联，而是与作为现实之物的真实之物的关联，与这种真实之物紧密结合，具体地。


  现代意义上的实存。


  五、相信上帝曾作为人而存在，无限地感兴趣——信仰作为基督徒存在，也就是成为基督徒。作为罪恶的无信仰。


  



第20节 谢林


  “意愿即原始存在”（Wollen ist Ursein）。


  一切存在都是实存活动（Existieren），即：实存。


  但实存乃是根据之实存。


  存在包含着实存与实存之根据。


  存在包含着这种区分（Unter-scheidung），作为“实在的区分”。


  存在本身如此这般存在着，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把自身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包含在意愿之本质中。


  区分：根据之意志与知性之意志。


  在何种意义上?意志中的意志乃是知性（Verstand）。


  谢林的“区分”指的是一种结合着、支配着一切存在者（在其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的相互对立（斗争），这一切始终都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


  原始存在——是意愿。


  存在（尚不是一个存在者之存在）锁闭。


  存在者（名词的、及物动词的）：自身（das Selbst）。在自身中存在（In-sich-sein）。


  



第21节 实存与实存性质


  实存性质（das Existentielle）意指这样一个东西：人在其人之存在中不仅仅通过行为方式与现实之物相关联，而是作为实存者操心自身，也即操心于这些关联和现实之物。


  现实性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一切现实之物处处都把人当作作用者和作用之物，当作共同作用者和受作用者来占有。就一种虚假的历史性的漠然无殊来讲，实存性质未必要以一种基督教方式来理解（像在基尔凯郭尔那里一样），而是完全要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现实之物的获取者的投入能力来理解。实存性质已经在最近几十年里获得的回响乃是以现实性的本质为基础的，这种现实性作为强力意志已经把人弄成一个制作（制造、获取）工具。尽管有尼采，而且甚至就是对尼采本人来说，存在的这种本质可能依然被掩盖起来了。所以，实存性质可以有多样的解释。


  它的回响和优先性，以及尼采与基尔凯郭尔的历史上不可能的结合，其根据就在于：实存性质只不过是人类学在处于完成阶段的形而上学范围内的作用的剧烈化。


  实存性质在诗歌、思想、行动、信仰和制造中的多样形态。只有当实存性质本身被经验为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的完成时，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形态。而这只有在存在历史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世界观”与“实存性质”。


    “形而上学”与“人类学”。


    作为存在状态的存在与作为animal rationale［理性动物］的人。

  


  关于实存本质的狭窄化过程的描述是以谢林对“根据与实存”的区分为出发点的。需要指明以下几点：


  一、何以在这种区分背后，也还隐含着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流俗区分。


  二、为什么这种区分沦于奇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表述中（诸如“存在与存在者”；“实存与实存者”；在这里，“实存”表示“根据”，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实存被表述为“实存者”。后面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更为贴切的；因为它表达了实现过程和获取者的身份，作为作用和意志的自身确保）。


  三、基尔凯郭尔如何通过对实存概念的狭窄化为基督徒存在的基督性而采纳了这个区分。他这样做并不是说，非实存者就是非现实者。如果只有人是实存者，那么，恰恰上帝才是绝对现实者和现实性。

  


  [1] 参看拙文：“黑格尔与希腊人”结尾。——作者边注


  [2] “开—端”（An-Fang）与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3] 希腊文ὄν通常有名词和分词两重意义，相当于德文名词das Seiende（存在者）与分词seiend（存在着）。——译注


  [4] 巴门尼德残篇第六。——译注


  [5] 据海德格尔分析，在前苏格拉底的早期思想家那里，表示“存在”的词语是丰富多样的、动词性的，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存在”（ὄν）范畴；如巴门尼德使用ἐόν［存在、是、存在着］等词语，而没有用作为名词性范畴的ὄν［存在］。主要可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321页以下；中译本，孙周兴译，上海1997年，第328页以下。也可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87年；中译本，熊伟、王庆节译，北京1996年。——译注


  [6] 或译为“共思”。拉丁文中的cogito［我思］在语源上由co-（共同）与agito（实行、执行、思考）合成。——译注


  [7]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475页；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555页。——译注


  [8] 意为：对面、对象、物体。——译注


  [9] 德语原文为：Gegen-ständigkeit，或可译为“对—象性”。——译注


  [10] 原文为：das rück-beugende, rück-stellend, d.h. sich-zuvor-sich-zu-stellende Vorstellen des Vorgestellten。——译注


  [11] 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第85页，第XVI节。——作者边注


  [12] 关于尼采的“公正”概念，可参看本书上卷第三章第21节，以及本书下卷第六章第6节。——译注


  [13] 此处“先验”（das Transzendentale）或可译为“先验的东西”，“先天”（das A priori）或可译为“先天的东西”。在康德哲学中，“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超验的”（transzendent）相对，而“先天的”或“在先的”（a priori）与“后天的”或“在后的”（posterior）相对。——译注


  [14] 原文为：die Selbst-zu-stellung und Selbst-her-stellung。——译注


  [15] 此处“居有事件”原文为das Er-eignis，“失本过程”原文为die Ent-eignung，显然属于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之思。——译注


  [16] 参看海德格尔：“康德的存在论题”，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465页以下；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2000年，第545页以下。——译注


  [17] 参看海德格尔：“康德的存在论题”，载《路标》，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第445页以下；中译本，第522页以下。——译注


  [18] 此句中的“断定”（Thesis，或译为“论题”）源自希腊文的θέσις，后者既有“断言、论题”之意，也有“设定、建立”之意。在此意义上，拉丁文的ponere与θέσις相关。——译注


  [19] 此处“阴谋机制”原文为Machenschaft，有关此词的讨论可参看本书下卷第四章第四部分；“集置”的原文为Ge-stell，海德格尔以此来规定技术的本质。——译注


  [20] 通译为“第一实体”。——译注


  [21] 希腊文ὑπάρχειν的通常含义为：“发端、分有、现成存在、有利”等。海德格尔这里的解释则有所不同。——译注


  [22] 原文为：Grund von Existenz und Existenz des Grundes。——译注


  [23] 此处“此之在的此之澄明”原文为：Lichtung des Da des Da-seins。英译本作：the opening of the there of human being，或有不妥。参看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英译本，第70页。——译注


  [24] 参看第1142—1143页。——作者边注


  [25] 即本书下卷第六章。——译注


  [26] 通译为“存在主义”。——译注


  第十章[1]回忆[2]到[3]形而上学中去[4]


  对于存在历史的回忆把历史思考为一种到达，即真理之本质[5]的一种分解[6]的总是遥远的到达；而在真理之本质中，存在本身原初地发生（sich ereignen）。[7]回忆促成对存在之真理的思念，因为它让人们想到：何以真理之本质同时就是本质之真理。存在与真理相互归属，恰如它们相互缠绕在一起，归属于一种依然蔽而不显的进入开端的经受，[8]这个开端的自身澄明着的起源（Anfängnis）保持为将来者。[9]


  开端性的东西先行于一切将来者而发生，而且——虽然是隐蔽地——作为纯粹的到来而归于历史性的人类。它从不消失，决不是一个过去之物。因此，我们也决不是在对过去之物的历史学回顾中寻找开端性的东西，而只是在思念（Andenken）中寻找这个东西；这种思念同时[10]思想着现身而出的存在（曾在者）和被命运发送出来的存在之真理。有时候，为了训练那种内立性的、存在历史性的思想的专注品质，对历史的回忆可能是达到开端性的东西[11]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对作为存在历史的一个必然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回忆让我们思考：存在[12]总是以及如何总是规定着存在者之真理；存在根据这样一种规定为存在者之说明开启出一个筹划领域，以及它是如何开启出这个筹划领域的；这样一种规定首先使一种思想谐调于存在之要求（Anspruch des Seins），并且根据这种谐调迫使思想家去言说存在，以及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13]


  对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性回忆乃是一种苛求（Zumutung），它特别地和唯一地把存在与人的关联[14]赋予思考的心情，并且需要勇气以应答要求，这种应答要么是直面存在之尊贵（Würde des Seins），要么是在存在者那里心满意得。这种存在历史性的回忆对历史性的人类提出苛求，要求后者意识到以下事实：在人对于强力和力量、[15]天意和使命的一切依赖性之前，人的本质已经被放入存在之真理中了。因此，人依然长期地被放出于他的本质之外，而且作为被放入者进入制造之起立（Aufstanddes Her-stellen）中，即在无条件的[16]对象化[17]意义上的存在之澄明领域范围内的制造之起立。存在首先总是让强力出现，但也让强力连同它们的昏聩无能沉沦于无本质之物（das Wesenlose）中。[18]


  存在历史性的回忆总是指望从人的本质中找到存在，不是指望个别的人，而是指望已经精通自己的确定特征的人，以便这个人耸然矗立于他本己的尊贵的澄明光亮中，并且具有一个为人之本质所守护的在存在者中间的家。惟基于人之本质，也即基于人把应答之词（das Wort der Antwort）允诺给存在之要求的方式，它的尊贵的一道反光才能够照射到存在上面。[19]当存在把开端性转让给敞开域，并且使它那种对于自身的自由的纯真性得到认识和保存，从而相应地也使它的独立性得到认识和保存，在这个时候，存在就需要它的本质的一种在真理中的闪耀的反光。


  这种需要并不是某种匮乏的不安。它乃是质朴者的丰富性的自持安宁。而开端就是作为质朴者允诺它的离别（Abschied）的坚定性，在这种离别中，开端作为允诺者迎向自身，并且因此让纯粹的无需要状态（Unbedürftigkeit）再度在它本己的起源（Anfängnis）中发生。这种无需要状态本身乃是作为真理之居有过程（Er-eignung）而发生的原初之物的一道反光。


  有时候，存在需要人之本质，不过，存在决不依赖于存在着的人类。诚然，人类置身于与存在的关联中，因为它作为历史性的人类认识和保存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但是，人之本质对于存在本身的要求并非总是通过存在[20]而发生为赠礼（Gewährnis），通过后者，人类才可以具有它分享存在之真理的本有（Ereignis）的特权。在这种时候，从存在之要求中有时就会产生一种应答的尝试，而在其中，某个人类必须牺牲[21]个别的被招呼者，后者回忆到存在中去，并且因此从曾在之物出发来思考存在之历史。


  这种回忆并不报告过去时代关于存在的种种意见和表象。它也并不追踪这些意见和表象的影响情况，并不叙述某种概念史范围内的各种立场。它并不关心某个据说能构成一个问题史的问题序列本身的进步和倒退。


  因为人们只知道、而且只想知道历史学范围内的历史，而历史学是为着当代利用的目的而去探究和侦查过去之物的，所以，对存在历史的回忆首先也还会委身于一个假象，后者使这种回忆表现为一种概念历史学（Begriffshistorie），此外还是一种片面的和有缺陷的历史学。


  但如果存在历史性的回忆命名着思想家，并且追踪着思想家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是根据存在之要求而发生的有所倾听的应答，而且是作为由这种要求的声音来调谐的规定。思想家的思想既不是某种在“脑袋”里发生的事件，也不是这样一个脑袋的产物。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按历史学的方式、根据这样一些视角来考察思想，并且可以诉诸于这种考察的正确性。然而，人们因此并没有思考作为存在之思想的思想。存在历史性的回忆返回到存在之无声的声音的要求中，而且返回到这种声音的调谐方式中。思想家们并不是按照他们提供出知识进步之效果的成就来相互衡量的。


  每个思想家都跨越每个思想家的内在界限。但这样一种跨越并不是一种无所不知，因为它本身的要义仅仅在于：使思想家坚持于存在的直接要求，并且因此保持在自己的界限内。而这个界限又在于：思想家自己决不能道出他最本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必定保持未被言说，因为可言说的词语是从不可言说者（das Unsagbare）中获得规定的。可是，思想家最本己的东西并不是他的财富，而是存在之所有物，存在的抛送（Zuwurf）把思想接收到它的筹划之中，但此类筹划仅仅承认那种在被抛送者中的居留。[22]


  一位思想家的历史性（他如何为历史存在所要求、并且响应这种要求）决不是按照历史学上可计算的作用来衡量的，即决不是按照他那些在他那个时代总是必然地被误解的意见在公共流通时所发挥的作用来衡量的。思想家的历史性并不是他的事情，而是存在的事情。这种历史性的尺度就在于思想家对自己的内在界限的原始忠实。不知道这个内在界限，而且是由于对未被言说的不可言说者的切近而不知道这个内在界限，这乃是存在的一份隐蔽礼物，是存在赠给被召唤到思想道路上的稀罕思想家的一份隐蔽礼物。相反地，历史学的计算却在以下事实中寻找一位思想家的内在界限，即：这位思想家尚未讲授那种异己陌生的东西，后者是其他思想家和后来的思想家——有时也只是通过他的中介作用——接受为真理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讲哲学家的心理学，而只是在讲存在历史。然而，存在规定着存在者之真理，通过真理的当下现身出场而使一位思想家调谐于一种存在言说的唯一性，并且根据这样一种规定要求一位思想家进入其规定性之中；在所有这一切中，存在都预先而且原初地居有着它本身的真理，而且这就是存在于其中现身的这个居有事件（Ereignis）[23]——这个事实是决不能从存在者角度来证明的。它也不是任何说明能达到的。在其历史中的存在只能在那种承认（Eingeständnis）中得到承认，这种承认只向存在的原初尊贵释放出人之本质对于存在之关联的适合（Fügung），以便它能够持续地维持在存在之保存中的内立状态（Inständigkeit）。


  在存在之历史中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能如此发问，因为这样一问就会有某种事件和某个发生之物。但事件本身并不是唯一的生发。[24]惟存在存在（Das Sein allein ist）。什么发生呢?如果我们寻找某个在事件中的发生之物，那就没有什么发生。无物发生，本有居有。[25]澄明（Lichtung）分解和实现之际，开端就取得向自身的离别。这个居有着的开端乃是作为在其离别中耸然而立的真理本身的尊贵。这种尊贵（Würde）乃是高贵之物（das Edle），它无需作用而居有（ereignen）。开端的显赫居有事件（Ereignis）的这个高贵之物乃是作为自由之本有（Er-eignis der Freiheit）的唯一解放，后者是遮蔽之解蔽——而且这是因为它归属于深渊（Ab-grund）。


  存在之历史——它唯一地就是存在本身——首先仅仅把一道模糊的光亮照射到那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知识的确信（Gewiβheit）的被认为唯一的透明性上面。然而，形而上学乃是作为从开端而来的进展的存在之历史；这种进展让那种返回成为一种急需（Not），并且使对开端的回忆成为一种急需的必然性。那种存在历史，那种在历史学上作为形而上学而为人所熟知的存在历史，其本质就在于：有一种进展从开端中发生出来。在这种进展中，存在把自身释放到存在状态之中，并且拒绝开端之起源的澄明（Lichtung der Anfängnis des Anfangs）。[26]作为ἰδέα［相］而发端的存在状态，开启了存在者在真理之本质特征方面的优先地位；而这种真理的本质本身是属于存在的。由于存在把自身释放到存在状态中，并且把它的尊贵抽回到那个本身同时也隐而不显的遮蔽状态之中，存在似乎就把存在之显现交付给存在者了。


  只要人在存在者范围内保持别具一格的地位，因为人能认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并且在认识之际对存在者有所作为，但实际上又从来不能按照这种别具一格的地位来知道（也即保存）这种地位的根据——只要是这样，那么，在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中，人就力求达到一种多样的统治地位，一种在被释放给自身的存在者的区域中的统治地位。


  存在者乃是现实之物。现实性把它的本质挽救到作用中，这种作用把认识着的意志当作它本己的本质带入决定性的效用之中。现实性把它的本质置入意志的多形态性中。意志在它的自私自利的排他性中谋求自身成为强力意志。但在强力的本质中，隐藏着存在向存在者的极端放弃（Loslassung）。通过这种放弃，存在状态才成为阴谋机制。[27]从表面看来，阴谋机制是以被规划之物和可规划之物在被预算的现实之物区域中的优先地位的形态显现出来的。作为唯一存在者的现实之物相对于存在的优先地位是无条件的。存在仅仅还为了总是委身于蔑视（Verächtlichkeit）而显现出来。表示这样一种蔑视的名称就是“抽象”（Abstraktion）。


  现实之物的优先地位推动着存在之被遗忘状态。通过这种优先地位，甚至与存在的本质关联也被掩埋起来了，而这种本质关联正是那种得到正确思考的思想所要寻求的。人在存在者的要求下取得了决定性的存在者的地位。作为与存在者的关联，只要有认识就绰绰有余了，这种认识依照存在者（在可规划的和被确保的现实之物意义上）的本质方式而必定在对象化过程中出现，并且因此必定成为计算。对思想的贬降的标志是把逻辑斯谛抬举到真正的逻辑地位上。[28]逻辑斯谛乃是那种对思想之本质的无条件的无知的计算组织——假定思想本质上乃是一种筹划性的知识，一种根据存在而在对真理之本质的保存中展开的知识。[29]


  存在在其中向着存在状态之极端非本质（向“阴谋机制”）放弃自身的那种抛弃，乃以隐蔽方式成为本有之开端性本质的自持（Ansichhalten），即在尚未发端的、尚未进入其深渊的开端中的自持。存在向存在状态的进展乃是那种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这种历史在其发端处如同在其终结处一样，都同样本质性地远离于开端。所以，甚至形而上学本身，亦即那种必须被冠以“哲学”之名的存在思想，也决不能把存在历史本身（亦即开端）带入它的本质的光亮中。存在向存在状态的进展同时既是对存在之真理的一种本质奠基的原初拒绝，也是把在存在之本质特征方面的优先地位交给存在者。


  这种从开端而来的进展并不放弃开端，因为要不然的话，存在状态就不会是一种存在方式了。这种进展也根本不能与开端之拒绝针锋相对；而开端性的东西就在这种拒绝中掩盖自身直至不可通达。但在这种进展中，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30]进入到那种本身未经规定的存在之真理（即敞开状态）之中，而没有明确地进入它的已经得到奠基的构造之中。然而，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立即就把自身挽救到那种区分的形态中了，后面这种区分唯与形而上学之发端相应，因为它是从存在者那里、并且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中获得自己的构造的。


  存在者存在。存在者的存在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它如此存在（daβ es ist）。存在者存在这一如此（Daβ）[31]赋予存在者以无疑问之物的优先权。由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存在者是什么。因此，从存在者出发，什么—存在（Was-sein）就是首先被追问的存在。由此可见，存在本身只是在存在状态的形态中获得规定的，为的是通过这样一种规定本身仅仅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带入本质之中。这样一来，如此—存在（Daβ-sein）才明确地与什么—存在（ἰδέα［相］）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以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32]的区别为名在形而上学中流行，而它自己的转变几不可见；这个区分本身奠基于[33]那种未经奠基的、同时隐而不显的开端性的和真正的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中。


  然而，这种开端性的区分并不是这样一个行为，它侵入到存在与存在者的眼前这个未被区分之物中，并且与之相重合；而毋宁说，这种区分原初地乃是存在本身的本质性现身，而存在本身的起源（Anfängnis）就是本有（Er-eignis）。[34]essentia［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之区分支撑着一切形而上学，其重心在于exsitentia［实存］的本质特征；但通过对这种区分的回溯，我们是决不能达到前面那种开端性的区分的。相反地，形而上学的——这始终都是说：构造着并且支撑着一切形而上学的——区分本身只有在其开端中才能够得到经验，由此使得形而上学作为存在历史的居有事件（Ereignis）而成为决定性的，并且失去了某种学说和某个观点（即某个人类制作品）的表面形态。


  存在历史既不是人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人与存在者和存在的关联的历史。存在历史乃是存在本身，而且只是存在本身。[35][36]然而，因为存在为了把它自己的真理建立在存在者上面而需要占用人之本质，人就被纳入到存在之历史中了，但始终只是着眼于那种方式，亦即着眼于人如何从存在与人的关联中、并且按照这种关联而接受、丧失、漠视、释放、探究或者挥霍他自己的本质。


  只是在人为存在之要求所规定的本质范围内，而不是鉴于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出现、行动和成就，人才归属于存在历史。这一事实意味着一种独特的限制。这种限制能够作为一种特征而彰显出来，正如存在本身经常让发生之物得到认识——如果人能冒其本质之险，即那种对他来说已经通过存在者之优先地位而沦于遗忘状态中的本质。


  在存在之历史中，本有（Ereignis）首先作为真理之本质的转变向人类昭示出来。这一点或许会引发一种看法，以为存在之本质特征依赖于当下真理概念的统治地位，因为此类真理概念对于人的表象方式起着指导作用，从而也对存在思想起着指导作用。可是，当下真理概念的诸种可能性是由真理之本质的方式以及这种本质的支配作用预先界定了的。澄明（Lichtung）[37]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不只是存在的一个后果。


  对存在之历史的回忆乃是一种进入开端之中的先行思想，而且是为存在本身所居有的。本有向来允诺一个期限，历史正是由此取得一个时代（Zeit）[38]的保证的。[39]但这个期限，即存在把自己委身于敞开域的期限，是决不能根据在历史学上被计算的时间、并且借助于这种时间的尺度来发现的。这个被允诺的期限只向一种已经能够预感到存在之历史的沉思显示出来——即使这一点只有在一种本质性的急需（Not）形态中方能成功，而这种急需无声地和无结果地动摇着一切真实之物和现实之物。

  


  [1] 边注作于1960年，与1962年1月做的演讲“时间与存在”相关。


  “存在本身”，参看“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作者边注


  [2] 回忆：在让在场意义上，让……深入到形而上学的本己之物中去：在场者之为在场者整体。让—在场（Anwesen-Lassen）：存在之命运（Seins-Geschick）。——作者边注


  [3] “存在之历史”，参看第1136页。——作者边注


  [4] 本章标题Die Erinnerung in die Metaphysik可明快地直译为“回忆形而上学”，现在所采取的字面译法部分地是为了照顾作者加的“作者边注”。——译注


  [5] （作为自行遮蔽着的庇护的澄明）其中隐含着：本有（Ereignis）。


  这种庇护向作为四重整体（Ge-Viert）之权能（Befugnis）的展开。——作者边注


  [6] 此处“分解”（Austrag）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基本词语之一，意指存在与之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化运作。可参看本书下卷第五章第23节。——译注


  [7] 作为本有（Ereignis）把在场和让在场撤回到自身中——回到作为“有”（Es gibt）的自身（时间与存在）。——作者边注


  [8] 此处“经受”（Verwindung）也有“克服”义，近乎德文中的Überwindung（克服、压倒、克制），但在词语色彩上比后者稍弱。我们权把Verwindung译为“经受”。海德格尔在后期著作中经常讨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和“对形而上学的经受”。——译注


  [9] （向着权能的本有）这个开—端（An-Fang）。——作者边注


  [10] 让在场［φύσις（自然、涌现）：ἀλήθεια（无蔽）（但后者不是作为通常意义上的“真理”）］。——作者边注


  [11] 开端性的东西，在居有着—归本着的（使用着的）权—能（Be-Fugnis）中的开—端作用（An-Fangen）意义上。——作者边注


  [12] 让在场的命运［作为（本有）的命运］。——作者边注


  [13] 参看：“关于思想之实事的规定”。谐调（Stimmen）作为进入本己之中的居有（Er-eignen）——；而本有（Ereignis）即道说（Sage）——寂静之音（Ge-lääut der Stille）。——作者边注


  [14] “存在”作为终有一死的人的需用（Brauchen）意义上的居有（Er-eignen）。——作者边注


  [15] 在四重整体（Ge-Viert）之本有中的终有一死者的需用（Brauch）。——作者边注


  [16] 无条件地并且没有与物之物化（Bedingnis）的关联。——作者边注


  [17] 亦即可订造性（Bestellbarkeit）。——作者边注


  [18] “强力”与“存在”，参看打字手稿。——作者边注


  [19] “存在”始终是：本有（Ereignis）。——作者边注


  [20] （作为本有）。——作者边注


  [21] 也就是交付给那种对决定性的学说和效用以及类似东西的放弃；放弃哲学本身。参看《什么叫思想?》，1954年，第161页。——作者边注


  [22] 此处“在被抛送者中的居留”原文为：Befängnis im Zugeworfenen。其中Befängnis一词在德文中含有“受缚、困囿、拘束”等消极含义。但海德格尔对它作了中性的使用，故我们译之为“居留”。——译注


  [23] 或译为“本有”。——译注


  [24] 此句中的“事件”原文为Geschehen，“生发”原文为Geschehnis。英译者分别把两者译作occurrence和happening。参看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英译本，琼·斯坦博译，纽约1973年，第79页。——译注


  [25] 此处“本有居有”（das Ereignis er-eignet）近乎同语反复。同样的表述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全集》第十二卷，美茵法兰克福1985年，第247页；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1997年，第220页。——译注


  [26] 作为居有着的开端（An-Fang）。——作者边注


  [27] 手稿“沉思”，1938—1939年（“阴谋机制”是表示集置——Ge-Stell——的暂时名称）。——作者边注


  [28] “逻辑斯谛”（Logistik）：现代数理逻辑。——译注


  [29] ［思想：放弃（Entsagen）即本有］。——作者边注


  [30] 存在学差异。——作者边注


  [31] ἔστι γὰρ εἶναι［因为存在就是存在］。——作者边注


  [32] essentia［本质］


  existentia［实存］存在→存在与存在者，存在学差异，参看上文第1033页以下。——作者边注


  [33] 参看第1127页。——作者边注


  [34] 在何种意义上讲，在居有着的开端（An-Fang）中包含着存在学差异呢?——作者边注


  [35] 参看第1134页上的边注3。——作者边注


  [36] 参看《根据律》，1957年。——作者边注


  [37] 关于“澄明”，参看“关于思想之实事的规定”，1964—1965年。


  ἀλήθεια［无蔽］，从其未曾被思之物来看，即本有（Ereignis）意义上的自行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与“真理”是毫无干系的。但为什么ἀληθές［无蔽者］能够进入与λόγος［逻各斯］、与ὀρθότης［正确性、真理］的归属关系之中呢?是把“真理”一词误解地用来表示已经在此之在（Da-sein）的“此”（Da）中（存在与时间）被洞察到的澄明么?——作者边注


  [38] ——时代（Epoche）。——作者边注


  [39] 参看《林中路》，阿那克西曼德。——作者边注


  编者后记[1]


  本版（第六版）依据海德格尔《全集》第六卷上、下册（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美茵法兰克福1996年和1997年）。对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的争辩乃是马丁·海德格尔全部著作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从1936—1937年冬季学期起，海德格尔开始在弗莱堡大学作关于尼采思想的系列讲座。关于此课题的最后一个讲座（讲稿是在1940年准备的）原预告在1941—1942年冬季学期进行，但终于未果。此后，海德格尔继续他对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性争辩。这种争辩记录在1941年和1944—1946年的四篇论文中，在其中，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主题得到了继续推进和扩展。


  1961年，海德格尔对他与尼采相随相伴的思想道路的诸阶段作了概括，把相关文本汇集起来，冠以《尼采》（上、下卷）之书名，交京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出版。在这个两卷本的版本中，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尼采解释的成果作了统一整理。未考虑在内的只有1938—1939年冬季学期的讲座式研讨班《尼采的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1961年的《尼采》（上、下卷）单行本对讲座和论文的编排，也保持在1996-1997年的全集版中了。


  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以及同样未出版的论文的全部手稿是由其弟弟弗里茨·海德格尔（Fritz Heidegger）打印成文的。打印稿经由海德格尔本人润色、补充，但也有所约缩，形成了1961年版的付印稿样。对当时的长条校样，海德格尔部分地作了再次修订，某些地方甚至作了重大修改。两卷本排印之后，海德格尔自己把这些材料销毁了。（据海尔曼·海德格尔[2]回忆，海氏孙子们甚至得到过一些长条校样，以作绘图纸和草稿纸用）。


  在修订讲座文本时，海德格尔主要关心的是解说工作。他的做法是，在某些地方作了压缩，使文本更显紧凑，在某些地方作了增补和调整，以及一种经常可以辨认出来的为取得更贴切的概念表述而作的努力。在希腊文的翻译方面，海德格尔也作了修正和加工。讲座受口头表达的约束，因而更多地分为个别零散的章、节、段；与之相对，付印文本已经被组合为更大的单元了，并且被整合在具有统摄作用的标题下面。因为海德格尔甚至把每次讲课开始时的重复内容也取消掉了，所以，由此形成的新文稿就使一种连贯的阅读成为可能了。有关1961年初版时的修订讲座文本与它们所依据的原讲座之间的关系，可详见被编入海德格尔《全集》第二部分中的“尼采讲座”各卷的后记。[3]


  根据本书下卷所附的“全书概览”，全部文本的时间上的排列和秩序现在已经一目了然。具体说来，修订过的讲座稿本与印在《全集》第二部分中的原始讲课稿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列：


  
    上卷


    第一章：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


    1936—1937年冬季学期，《全集》第43卷；


    第二章：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1937年夏季学期，《全集》第44卷；


    第三章：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


    1939年夏季学期，《全集》第47卷。


    下卷：


    第五章：欧洲虚无主义，


    1940年第二个三分之一学年，《全集》第48卷；


    第六章：尼采的形而上学，


    1941-1942年冬季学期，《全集》第50卷。

  


  下卷第四章“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重新拾起上卷的话题。它包括在1939年夏季学期的最后两次讲座课的内容（由于学期提前结束，这两次讲座课未能举行）。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两次讲座课试图“对前面的全部内容”——也就是作于1936-1937年、1937年和1939年的三个讲座[4]——“作一种全面回顾和综合思考”，因此被放在下卷的开头。


  下卷篇幅最大的是第五章“欧洲虚无主义”，它是由1940年第二个三分之一学年的同名讲座构成的。据海德格尔的一个笔记，这个讲座在7月18日“因大学生参加收割劳役”而不得不中断。


  最后一个讲座“尼采的形而上学”虽然作了预告，但终于未作成。与后面的四篇论文一样，它也是在本书1961年初版时首次面世的。


  下卷后半部分是由四篇作于1941年和1944-1946年的独立论文构成的。在这些论文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推进了他在讲座中实施的对形而上学（海氏自己的尼采讲座也属于这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性争辩。


  正如前述，为本书的付印，海德格尔对全部文本作了审查、修订和删改。


  下卷还有一个特色，其中包含着一些材料，记录了海德格尔自1961年以后对文本的再度修订和重新处理。这方面的证据是他收藏的样书中出现了大量的作者手书边注以及对有关段落的相互参照的说明。这些边注和说明在眼下的新版中被纳入脚注中。[5]基于《全集》与初版的页码不同，编者也对海德格尔在这些说明中给出的段落参照页码作了相应的调整。再者，编者在个别作者边注中增补了文献提示（用方括号表示）。除此之外，海德格尔的作者边注一概照原样给出。在这些边注和说明的转换方面，编者要感谢海尔曼·海德格尔先生、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冯·海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教授以及哈特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 博士。在这些注解中反映出海德格尔对作为形而上学——它在尼采那里得以终结——的存在之历史的又一次巨大专注。这种重新争辩尤可明见于第十章“回忆到形而上学中去”。


  全集版《尼采》依据1961年京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出版的单行本。初版时发生的一些失误、明显的印刷错误和格式缺陷，在1996-1997年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美茵法兰克福）出版的《全集》版中已经得到了改正。编者查对了海德格尔引用的尼采原文，作了若干订正。


  衷心感谢海尔曼·海德格尔先生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冯·海尔曼教授，承蒙他们把本书的编辑任务委托于我，并且在编辑工作中给予我大力支持。尤塔·海德格尔（Jutta Heidegger）女士和路易丝·米夏埃尔森（Luise Michaelsen）女士帮助阅读了校样，在此一并致谢。


  布里吉特·席尔巴赫


  1998年5月于魏玛

  


  [1] 系全集版编者为1998年单行本写的编后记。——译注


  [2] 海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马丁·海德格尔之子。——译注


  [3] 海德格尔《全集》第二部分为“1919—1944年讲座”，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为其中的第43、44、46、47、48、50卷（其中第46卷与《尼采》两卷本无关）。——译注


  [4] 本书上卷第一、二、三章。——译注


  [5] 中译本统一标明为“作者边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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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海德格尔前期哲学中，尼采未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无论在早期弗莱堡和马堡讲座中，还是在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尼采都少有关注和述论。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36年至1942年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做了六个尼采专题讲座，依次为：1、《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1936—1937年冬季学期）；2、《西方思想中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1937年夏季学期）；3、《尼采的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1938—1939年冬季学期）；4、《尼采关于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的学说》（1939年夏季学期）；5、《尼采：欧洲虚无主义》（1940年第二个三分之一学年）；6、《尼采的形而上学》（1941—1942年冬季学期，已预告而未做成）。


  眼下的《尼采》两卷本就是作者根据上列讲座（第三个除外）整理而成的，此外又加上了相关的四篇论文（作于1941年和1944—1946年）。因此，从时间跨度上讲，海德格尔的《尼采》书历经了整整十个年头。而上列各个讲座的原稿，现在也均已收入海德格尔《全集》第二部分中，分别列为第43、44、47、48、50卷（这几卷在内容上自然与《尼采》书多有重合）。


  海德格尔讲了六个学期的尼采，没有重复的内容。这本身就是大师作派了。断不像我们国内常见的教授先生们，备好一、二个课后就可以管一辈子用了。显然，海德格尔是胸有成竹地进行他的尼采课程的——要知道那时正在战乱的喧嚣中！在讲座中，他先讲了尼采与美学（第一章），接着讲尼采与形而上学（第二章），再讲尼采与知识学（第三章），然后讲尼采与欧洲虚无主义问题（第五章）。这差不多就是现有《尼采》书的次序了。


  如果说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哲学门类系统地清理尼采哲学，那么，下卷除了总结尼采形而上学外，更加显突了“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课题，把形而上学（包括尼采形而上学）置于“存在历史”框架之内。必须指出的是，形而上学史只是海德格尔所谓“存在历史”的一部分，处于“第一个开端”与“另一个开端”之间，这个“之间”就是自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史。海德格尔在本书下卷中做了大量的概念史分析工作，旨在探讨形而上学哲学的起源和终结（完成）。


  



二


  尼采何许人也?海德格尔称之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这个意思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首先，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是一个激进的形而上学批判者，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柏拉图主义——有着清楚透彻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位规定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其次，尼采建立了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即“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一种极端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从而把西方形而上学带向了完成。


  “形而上学的尼采”可以说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确立起来的。此前的尼采形象并非如此。此前——此后亦难免——的尼采形象有何特点呢?大致有二：凶险恶毒、浪漫轻率。前者盖出于政治的或心理（学）的评判，后者基于文学的评判。这两点往往被糅合在一起，遂造成一个恐怖怪异的尼采。这不能说没有尼采本人的原因。众所周知，此公为人荒诞不经，为文狂放无羁，而且终于精神错乱了。文化乱象、各色名流，尼采都要骂一骂，一直咒到上帝老爷的末日。这等人物，在传统一息尚存、文化还讲究个体面修饰的十九世纪，自然难有容身之地的，也就不免被误解、被排斥、甚至于被敌视了。


  的确，尼采是容易被轻薄的。海德格尔却想扭转风气。我们也知道，凡海德格尔做的各类解释工作，受非议者居多，典型者如他的希腊思想解释，康德哲学解释，荷尔德林诗的解释等，其尼采解释亦不在例外。这是难怪的。就其尼采解释来说，海德格尔总以为，他并不是在与尼采的文字、著作辩论，而是在与“实事”本身“争辩”。


  海德格尔追溯词源，认为在古高地德语中，“实事”或者“事情”（Sache）本来就含有“争执”、“争议”的意思。在本书“前言”中，海德格尔径直指出：“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这里的德文“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难以完全地译成中文——阿佩尔甚至说它不能被译成外文。[1]在字面上看，它是一种既“分”又“合”的“设、置、定”（Setzen）；从态度上讲，它可以说是一种既接纳（理解异己）又拒绝（持守本己）的姿态，差不多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了。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起于“实事”的争辩性解释不应拘执于文本，而必定要在解释中“添加”某种来自“实事内容”的东西。如若有人把这种“添加”指责为“穿凿附会和任意专断”，海德格尔也毫不客气，干脆讥之为“门外汉”。[2]


  



三


  据海德格尔自陈，他的尼采解释有两个目标：一为“切近目标”，是要认识尼采“哲学基本学说”（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二为“最远目标”，是要对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形而上学的“争辩”，而在“存在历史”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对“另一个开端”的“准备”。


  一般而言，我们应当如何来了解一种形而上学，诸如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或者叔本华、尼采的形而上学呢?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即对存在者的揭示。形而上学这种“真理”首先揭示出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是“什么”（Was），存在者整体存在的“如此实情”（Daβ）和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Wie）。存在者的“什么”，即“存在状态”，被称为“什么存在”（Was-sein），即拉丁文的“本质”（essentia）；存在者整体存在的“如此”和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被称为“如此存在”（Daβ-sein），即拉丁文的“实存”（existentia）。“本质”和“实存”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最基本范畴，以至于各色的形而上学总不免在这两个范畴之间颠来倒去。进而，存在者之存在是变动不居的，存在者之真理也与之相应地改变着自身，因此也就有了“真理的本质”和“真理的历史”——“真理”和“历史”——的问题。最后，无论何种形而上学的“真理”，都需要有人来“保存”（安排、奠基、传达），所以就要求某种“人类”。


  于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就由以下五个基本环节构成：本质、实存、真理的本质、真理的历史、人类；更简化的讲法就是五个基本概念：“本质”、“实存”、“真理”、“历史”、“人类”。这样五个环节，海德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统一本质”的“五重性”。所谓“五重性”（das Fünffache）是强调五者的一体交织关系，五者中的每一个同时都命名着其他几个词语所言说的东西。海德格尔的这个看法应该不难为我们认同。在一种形而上学哲学中，本质观、实存观、真理观、历史观和人类观无疑是最重要的五个要素，而且当然是共属一体的。


  落实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上来，海德格尔就认为，对应于上述五个环节（“五重性”），有五个“基本词语”可以标识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强力意志”表“本质”，即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表“实存”，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 “公正”表“真理”，即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虚无主义”表“历史”，即在强力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超人”表“人类”，即为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要求的那个人类。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本书第六章“尼采的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对尼采形而上学作了一种结构性的理解，其基本策略就是对上述五个“基本词语”的分析。


  这五个“基本词语”代表着尼采的“哲学基本学说”：强力意志说、永恒轮回说、公正说、虚无主义说、超人说。海德格尔引证过尼采的一则笔记：“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3]该笔记写于1881—1882年间。尼采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认识和谈论上述“哲学基本学说”。《曙光》一书作于1881年，“永恒轮回”这个“最沉重的思想”也是同年形成的；在此后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即海德格尔所谓尼采的“巅峰时期”，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力求在他的思想中形诸文字”（注意这里的主宾关系！），终使尼采趋于癫狂。


  但尼采的“哲学基本学说”是如何与“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个问题关系到海德格尔对尼采形而上学的定位。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在尼采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中，“现代”（西方形而上学时代）趋于完成。而在这种“完成”（即极端的展开过程）中，实现着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是所谓“世界统治”（“对存在者的控制”）的极端可能性，二是所谓“人类纯粹根据自身来决定自己的本质的尝试的极端可能性”，亦即主体性的完全展开。按照海德格尔在别处的讲法，这也就是“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两大现代进程的完成。“现代”的基本进程是“对作为图象的世界的征服过程”。[4]这种“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是以形而上学——其极端形态就是尼采的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


  “现代”的历史性完成（终结）也意味着“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和另一种开端性的存在“思想”的肇始。为此作准备，是海德格尔自设的尼采解释的“最远目标”，也就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任务了。


  



四


  本书初版于1961年，由德国京特·纳斯克出版社（弗林根）出版，后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六卷，由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出版（布里吉特·席尔巴赫编，美茵法兰克福，上卷1996年，下卷1997年）。中译本根据单行本增补第六版（德国京特·纳斯克/克莱特-科塔出版社，斯图加特1998年），该单行版是依据全集版重印的，也包含了全集版新增的“作者边注”。


  书中的“注释”包括海德格尔的“原注”、“作者边注”和中译者所加的“译注”。所谓“作者边注”（Randbemerkung）是海德格尔生前在他自己的样书（《尼采》1961年第一版样书）上做的一些批注，现由全集版编者布里吉特·席尔巴赫女士（Brigitte Schillbach）整理并补入新版中。有关具体情况，可参看本书下卷中的“编者后记”。译者所加“译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难以移译的原文词句和比较费解的义理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二是标明中、外文的参引资料。不待说，这项工作带有译者见识的局限性。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下对本书中Ereignis一词的翻译。正是在其尼采讲座时期，海德格尔完成了现在被编为《全集》第六十五卷的《哲学文集——论本有（Ereignis）》一书（作于1936—1938年，出版于1989年），开展了他的“本有”（Ereignis）之思。这个词在本书上卷中较少出现，而在下卷中，特别是在下卷的“作者边注”中，却是经常出现的。Ereignis的翻译较为复杂，我们一般把它译为“本有”，以体现它与“存在”以及相关动词“居有”（ereignen）等的联系；但根据上下文的具体情况，我们有时也译之为“居有事件”或“事件”。


  中译者在翻译时参考了《尼采》英文译本。《尼采》英译本对德文原著作了重新编排，原著上、下两卷被分为四卷，且在内容上亦有变动。英译本四卷之计划如下：


  第一卷：《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即原著上卷第一章），David Farrell Krell译，纽约1979年；


  第二卷：《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即原著上卷第二章，另加《演讲与论文集》中的“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一文），David Farrell Krell译，纽约1984年；


  第三卷：《作为认识和形而上学的强力意志》（即原著上卷第三章，原著下卷第四章以及原著下卷第六章），John Stambaugh，David Farrell Krell，Frank A.Capuzzi译，纽约1987年；


  第四卷：《虚无主义》（即原著下卷第五章，原著下卷第七章），Frank A.Capuzzi，David Farrell Krell译，纽约1982年。


  这就是说，英文版《尼采》四卷收录了原著十章中的七章，余下的三章（原著下卷第八、九、十章）则未收入其中。但这三章此前已经另有一个单独的英文译本，立题为《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Philosophy），John Stambaugh译，纽约1973年。


  译者参考了上述四卷《尼采》英译本以及《哲学的终结》英译本，并且在翻译时有选择地利用了英译本的部分译注。原书各章中的小节没有标号，中译本从英译本，予以分节标号（用“第**节”标示），以为明确。


  译文中的［ ］用于标示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中文翻译（也有少数几处法文翻译）；有必要注明的德文原文词句则用（ ）标示。书后的“人名对照表”是译者制作的，凡在本书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均已收入此表中。


  



五


  本书上卷的译事是从1999年上半年开始的，先断断续续在国内做了一些，后到德国波恩，居莱茵河畔，集中做了几个月，然后又迁居山城伍泊塔，2000年初至2001年初的一年多时间（中间有过间断）多半耗在上面了。在德国做海德格尔写的《尼采》书，心里是经常形成种种感慨的，特别是在世纪末的时候。


  本书下卷的译事始于2001年上半年，其时译者仍滞留伍泊塔。六月回国继续进行。因回国后生活动荡，诸事繁乱，教务沉重，全部译文至2002年春天才告完成。


  下卷第五章“欧洲虚无主义”中的第1—3节（德文版原文第23—45页）和第六章“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第1—4节（原文第231—262页）由翟三江先生译出初稿，我对他的译文作了加工和统一。翟三江先生还通读了上、下两卷译文，找出了不少疏漏和错误。我感谢他的友情支持和合作。


  下卷第六章“尼采的形而上学”曾作为阅读材料在本人主持的研讨班上讨论过（2001年秋季学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美学、哲学等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讨论。我在此感谢参加研讨班的各位同学对译文初稿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


  值此机会，我要感谢德国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对我的科研资助，使我得以有近两年时间在德国从事自由的学术活动，《尼采》译文的大部分工作正是在这两年里完成的。同时我要感谢伍泊塔大学哲学系的克劳斯·黑尔德教授（Prof.Dr.Klaus Held）；作为我的邀请人和一年半时间的邻居，黑尔德教授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生活上给予我许多帮助。


  译文中出现的一些疑难问题，承蒙伍泊塔友人彼得·特拉夫尼博士（Dr. Peter Trawny）和海因里希·霍尼教授（Prof. Dr. Heinrich Hüni）帮助解决。下卷第六章第5节中尼采所引中国古人语句的回译（《左传》：“国将亡，必多制”），我请教了张祥龙教授以及其他同行。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先生一直督促和支持着我的这项译事，为此费了多年的心思。在此一并致谢。


  译事繁难，又是如此宏篇巨作，尽管译者已全力以赴，但疏忽和错讹一定难免。特别是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词句，译者只是初习这两门古典语言，知识浅薄，想必在译文中留下了若干伤疤，不当不确处恐怕不在少数，敬请识者指教。唯愿译界形成严肃的批评风气，推动事业的进展。


  孙周兴


  2001年4月12日记于伏林根街


  2002年5月2日再记于南都德加

  


  [1] 阿佩尔：《争辩》，美茵法兰克福1998年，第7页。


  [2]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美茵法兰克福1998年，第236页。


  [3] 参看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美茵法兰克福1998年，第234页。


  [4] 参看海德格尔：《林中路》，美茵法兰克福1994年，第9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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